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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序

再版序

本會出版的聖經辭典已有三十年了，在這三十年間已出售了一

萬本。數年前早已售聲，現在循大眾的要求，再次以橫排付印。因

聖經辭典是一部閱讀聖經的工具書，很少由一般教友應用，而是研

究聖經的人士不可缺少的工具書。

近年來研究聖經的人士不斷增加，這是梵二大公會議所頒布的

天主段示的教義憲章之所致，因而各處各地的教會都掀起福傳運

動，基督徒本身都要負起福傳的使命，因而對福音不能不多作研

究，因為福音是全部聖經的精華，是天主子耶穌基督降生成人的言

行和歷史。

要暸解福音的精義，不能不研讀舊約，因為舊約是新約的準

備，所以對有關人物、地理、歷史、組織、以及詞句等等，必須加

以研究，因而聖經辭典便成了有用的工具。

本會本著至誠的心，深望研讀聖經人士效法聖言之母，童負榮

福聖母瑪利亞，將天主子耶穌基督的奧跡，默存在心中，反覆思念

（路 2:19,51)

思高聖經學會謹識

2004 年6 月 30 日



原序

原序

按照本會初創時的計畫1 ，在譯釋完畢全部新舊約，和為一般

教友出版一部聖經合訂本之後，應出版聖經辭典。本會同人在五

年計劃之下，終能在聖年及奉獻中華於聖母金禧年內，將這本辭

典出版問世，奉獻於中國教會，實應歸功於天上母皇 中國之

后的特別吉要佑。

編著這部辭典的主要宗旨，是在於協助對聖經研讀作進一步

進修的人，在教會內宣講天主聖言的人，或在學校和牧靈中心負

責解經的人。我們認為這部辭典是研讀聖經必備的一部工具書，

因為到目前為止，此類書籍，在我國尚屬創舉。雖然我們分離的

弟兄已出版了聖經辭典、聖經辭源、聖經備典、聖經百科全書、

四福音大辭典等，但皆屬翻譯，且其中有許多人名、地名以及專

有名詞，對我教會人士頗感陌生﹔尤有甚者，聖經學在最近數十

年來，因了考古學的發展，上述各譯著未免有不合時宜之感。

我們在編著這部辭典時，曾採用了歐美各國，無論是天主教

或非天主教最近出版的相類似的著作，並且也引用了各專家對各

專題在各雜誌中所撰寫的專文，在此謹表衷心的謝意。因為聖經

的研究範圍是如此的廣闊，除了應研讀聖經的語文外，尚需研究

考古學、文字學、歷史學、地質學、人類學、東方宗教學、東方

文化史，尤其聖經神學。像諸如此類的專門學問，當然超出了我

們微薄的能力，是以我們不得不依賴各專家對各專題所作的論斷

與所擁護的意見。如遇有學者意見不同的時候，我們選擇目前比

較為聖經學者所接受的意見。尤其是關於聖經神學問題。我們也

曾注意到現代學者的意見，但我們處處以慎審的態度，加以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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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捨，以免混亂我國信友，尤其新入教者的信仰。

聖經既是教會的書，是出於教會的書，又是天主交與教會作

為信仰準繩的書，為此，我們無論討論什麼問題，總以教會對天

主聖言的解釋為依歸，因為，為信友解釋聖經的最後準繩，絕不

能取之於一個或少數解經學者的意見﹔解經的最高權威應是教會

的訓導機構，這機構是基於古代教父與聖師，以及今日代表教會

的與羅馬教宗共融的主教圓。因為基督對宗徒所說的話：「誰聽

你們，就是聽我」（路 10:6 ），為宗徒的繼承人始終有效。

這部辭典是學會同人合作編寫的，在每一條文之後具有執筆

人的姓名，以負文責。我們亦曾邀請過各界學者，為本辭典撰寫

一些專題，但因種種原因，未能如願以償。不過，本書仍附有附

篇數篇：如儒家思想與聖經，由中文教授黎正甫先生執筆﹔佛教

思想與聖經、道教思想與聖經，由台大考古人類學教授杜望之博

士執筆﹔辭典內還有「傳授」一文，由曾志更神父執筆，在此謹

表萬分的謝意。

這部辭典雖不能稱為聖經百科全書，但本會同人，在可能範

圍內，已盡力將有關聖經的主要資料濃縮於一冊。聖經上的人名

與地名，聖經的歷史與神學論題，皆在討論之列。同時，本會同

人在寫作時，常以中國讀者為對象，處處為中國讀者設想。本會

雖曾希望多引用些我國歷史、文化、宗教信仰、哲學思想，有如

古代教父在古希臘拉丁文化里常見有福音天皮的準備﹔同樣，在

我國古文化與宗教信仰裹尋出天鼠的準備，但總感力不從心，因

為這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和較長的時日，為此，本會同人只有留待

我國國學淵博的公教學者，在這一方面多作努力研究。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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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同人認為編著聖經辭典的主要目標，是將聖經的思想作

一更完善的介紹與解釋。概括的說，無論在何種宗教里，為表達

其思想與高超的體驗，都有其特有的方式與術語。那末，在完全

基於天主段示的基督教會內，不消說，更應有其特有的語言，甚

或創造新的術語。天主聖神形成了基督的人性，以作救贖人類的

工其，同一的聖神，也以人的語言作為工具，來后支示天主的奧

義。有如天主聖言取了人性，以所取的人性，不但更新了人性，

而且提高了人性﹔同樣，天主的聖言也充實了人的語言，賦與了

人的語言一番更新更深的意義，比如聖經上慣用的字彙：如

「光」、「真理」、「生命」、「正義」、「恩寵」、「悔改」、

「天國」、「教會」等，這些字彙與普通日常所用者當然有所不

同，這是顯而易見的。信友們對這些字彙，雖習以為常，但對其

涵意暸解的深度，則應與日俱進﹔為非基督教的讀者，不必說，

更需要有所解釋。由此，可見聖經辭典的需要與其祥益。

為更容易暸解聖經經文，本辭典插入了許多插圖、地圖、像

片和年代表，尤其在聖經與世界大事年表內，將選民的歷史與我

中華民族的歷史，加以比較，可使我國同胞兩相對照，對救恩史

更加熟悉。在此我們也向西班牙 Ediciones Garriga, S.A 和意國

Elle di ci 出版社致最誠摯的謝意，因為該二出版社慨然允准我們

自由使用其所出版的聖經百科全書內的圖片，在此特向讀者推

薦。

本辭典所用的聖經人名、地名以及詞彙，全按本學會所出版

的聖經合訂本。但對那些熟悉分離弟兄所出版的聖經人士，特編

製一「基督教與天主教聖經人名、地名對照索引」’附於書後，

以便檢查。此外，為使讀者更容易應用本辭典起見，又特編製了

英文和拉丁文索引，按字母順序排列，並附以號碼，刊於書後。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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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部辭典若想滿足所有請者的心願，幾乎是不可能的

事﹔何況在這本辭典內定有不少遺漏或欠明之處。本會同人，可

能甚或實在比讀者，更能看出本辭典有令人不滿的地方，但在

「有勝於無」的原則下，本會貿然出版這部辭典，無非希望得到

拋磚引玉的效果。更期望各位讀者，尤其各位學者，各位專家，

不吝賜教，本會同人則感激不盡。

我們在此多謝在各方面協助與鼓勵我們的人，尤其多謝所有

的恩人，使我們能在物價飛騰的今日，得以出版這部篇幅相當可

觀的辭典。

最後，我們從心靈深處，感激我們的主保，中華之后，天上

的母親，童負聖母瑪利亞。她不但時時協助我們工作，並在天主

前為我們轉求，賜與我們能在工作中，忍苦耐勞。但願基督的母

親一一天主聖言的母親，繼續助佑我們和研讀聖經的人士，聆聽

天主的聖言，而且默存於心，結出豐碩的美果。

VI 

思高聖經學會謹識於香港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八日

聖母無染原罪節



凡例

凡例

( 1) 本辭典之經內人名地名，除教會與普通常用者外，大抵依原文

音譯。經外譯名大抵照《綜合英漢大辭典〉。該辭典所無者，

則按各國語言原音音譯。

(2 ）本辭典引用經文，概以本學會出版〈聖經合訂本〉為依據。

(3 ）本辭典引用經文時，概以阿拉伯數字標出，章節章數與節數間

用冒號（：），節數與節數間用逗號（’），章與章或書與書

之間用分號（﹔）。如瑪 5：鉤，即《瑪竇福音〉第五章第四十

八節﹔如一書沒有章數，只有節數，如猶 13 ，即〈猶達書〉第

十三節。

(4 ）條文之後，有時標出有關的詞句或術語，以便讀者參照，收互

為補充之效。

(5 ）各條均予編號，以便檢查，且附有英文、拉丁文標題，以便運

用英、拉聖經譯本時作參照。

(6 ）中文的聖經辭典條文目錄，依筆畫排列，筆畫相同者，依部首

排列，部首相同者，大抵依ABC發音排列。詞彙索引，分中、

英中、拉三種，置於書末，且附有編號，以便查閱。

(7 ）為響應合一運動，特為分離弟兄同道，編有「基督教與天主教

聖經人名、地名對照索引」，但只以本辭典內所有者為限。人

名地名後，並附以編號，使於檢查。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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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步
一畫

一文
Farthing, Quadrans 

是羅馬帝國價值很小的銅幣，等於

三點零十公分的銅，約合四分之一毛美

金。瑪竇謂它是小的貨幣（瑪 5:26 ）。

馬爾谷則以為與小錢同值（谷 12:42 ）。

見 1781 貨幣。

2 一代
Generation, Generatio 

這個希伯來名詞的意義非常廣闊，

並且它的用法已經過七十賢士譯本進入

新約的範圍。今略述如下：
(!) 指直系後代，即親生子孫 n

(2) 指較遠的親屬後代。二者的用

法，如「兒子」同（創 10:1 ﹔ 1 1: 10; 
戶 1:20-42)

(3) 同一時代的人，尤指同種同族的

同輩（創 7: 1; 15: 16﹔戶口﹒ 13﹔瑪
12:32) 

(4) 指人類歷史經過一代一代的演

變，即所說的世代。這種世代無

過去、現在及將來的分別（創

9:12﹔民3:2﹔依51:9：，路 1:48﹔弗

3:5,21) 
(5) 指某一同時期人的倫理狀態，稱

「一種人」或「一類人，」或亦稱
世代（須30:1 l ﹔詠 14:5 ﹔ 24:6﹔瑪

17: 17﹔路 l I :29-32 ：，若 8:44-

47) 

(6) 亦用為一切生物，甚至無生物的
開端起始，思高本譯作「來歷」

（創 2:4)

Fathom, Passus 
見度量衡幣制與公制比較表

二畫

4 T香

Calamus 
見 1423 香莒蒲

m e ny e qu nH e vv 

七
的

Ed 

「七」這個數字，在聖經及其他古

東方文件上，是屢見不鮮的。它為一切
閃語民族是一個據有特殊意義的數字。

按現代學者們的意見：它除了有數字上
的價值之外，更主要的是它在古東方文

件上的象徵價值。這種價值的來源與其

說是由於古東方人所認識的七個星宿，

毋寧說是來自閃語民族所慣用的陰曆，

亦即是根據月亮盈虧的四個階段，每一

階段為七天。是以「七」字指示某一階

段或某事物及行為的圓滿及終結。加音

獲得七倍的報復，拉默客七十七倍（創

4:15,24 ）。聖所的燈台有七叉（出

25:31-37 ），意謂上主有全備的光明，

是以「七」數成為聖數。時節亦以它來

作標準：安息日（出 31: 15 ; 創 1: I -

2:3 ），安息年（出 23 ：帥， l l ﹔肋 25: I-

7 ），喜年（七個安息年，肋25:8 ）。以
民七十年後將獲得拯救（耶25: 11 ）。達

尼爾七十星期的預言（達 9:24 ）。上主

的七位天使（多 12:15 ）。義人每天七次
跌倒（歲24:16) , 11占據瑪達肋納的七個

惡魔（谷 16:9 ），人應寬恕自己的弟兄

七十個七次（瑪 18:21 等）。除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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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的作者在寫作的程序上，也受著

「七」字的影響，比如：瑪竇聖史將耶

穌的族譜分成三組，每組有十四位，亦

即每組由二乘七所構成（瑪 1:1-17)

默示錄上的「七」數更是屢見不鮮。若

將「七」與「六」來比較，則「六」是

絕對不完備的數字（見默 13:18 ），而

「八」字卻是絕頂的完備及最高圓滿的

數字（見瑪 5:3-10 的「真福八端」）

6 七十賈士譯本
Septuagint, Septuaginta 

七十賢士譯本是（以下簡稱〈七
十〉）舊約最古的譯本，也是多種譯成

希臘文的譯本中最古的譯本，譯於公元

前第三至第一世紀，譯自另一種與現存

的「瑪索辣本」 即「標準註音本」

←不同的希伯來文本。在「谷木蘭」

發現的殘卷中，也有這原文本的幾個片

段。這譯本按照亞歷山大「經書目錄」

的傳統，載有四十六卷經書，即除了三

十九卷「首正經」外，另載有七卷「次
正經」：其中除了〈智〉及付的下是

原文（希臘文）照載以外，其他44 卷經

書全是希臘譯文：三十九卷譯自原文猶

存的希伯來文，三卷譯自原文失傳（加

上）或原文局部猶存（德和巴）的希伯來

文，兩卷譯自原文失傳的希伯來文或阿

拉美文（多和友）﹔此外尚有艾及遠的原

文失傳的希臘文片段（參閱「聖經」、「聖

經書目」、「經文」、「谷木蘭」、及有

關每本經書各條）。遠自公元第一世

紀，猶太哲士准羅（ Philo ）並多位希臘

及拉丁教父，認為七十賢士譯本是在天
主默感下譯成的﹔今日的學者，尤其是

Pierre Benoit, 0. P. 也一再強調這譯本

的默感性﹔但對此主張，大部份學者仍

表懷疑（參閱 2480 「默感」條）

2 

二畫

1. 來源與名稱
七十賢士譯本的來源尚未明朗。按

Pseudo-Aristeas （公元前第三世紀）的

傳說，埃及王 Ptolomy Philad-elphus 
（公元前 285-247 ）由耶路撒冷邀請了七

十二位「經師」前往埃及的亞歷山大里

亞城，叫他們將梅瑟五書譯成希臘文，

以充實該城的圖書館，好方便不懂希伯

來文的「猶僑」﹔他們在快樂島（ Pharo)

各居一室，經七十二日便翻譯完竣。按

准羅的記載，他們的譯文，彼此竟逐字

相同。後期的猶太和公教作家則謂譯者

共七十人，譯就了全本舊約，故日後得

名七十賢士譯本，泛指全希臘文的舊約

經書。英文用拉丁名詞“The Septuagint”, 
或用羅馬數字簡寫為 LXX ( = 70) 

有時也簡寫為G ( = Greek Version ）。

本文中我們簡稱為《七十〉。由於這譯

本源於亞歷山大里亞城故又名「亞歷山

大里亞譯本」（ The Alexandrian Vers
ion ）。按照〈德》的希臘譯本序言（見

聖經 1088頁），這譯本大概完成於公元

前 130 年，是三百多年期間多人的譯
口 A
口口 v

2. 《七十》的價值
以希臘文學而言，無疑的智的希臘

文最美，加下則次之，因這兩經書的原

文同是希臘文，至於譯文，則以約、儀

及梅瑟五書的希臘文為最佳。

以「聖經批判學」’即「鑑經學」而

言，這譯本中，梅瑟五書的譯文最中

肯，早期先知書（蘇、民、撒上、撒

下、列上、列下）的譯文亦夠中肯，後

期先知書（依、耶、則、及十二小先

知）的譯文則欠佳，達尼爾的譯文過於
隨便，以致日後教會當局以「德放多齊

放譯本」（後詳）取而代之﹔至於經書：

盧、詠、約、歲、白︱︱、歌、哀、艾、厄

上、厄下、編上、編下）的譯文則最

劣，特別詠譯文極刻板，艾斯德爾譯文

很隨便，約伯傳譯文比原文短六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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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德、巴、多、蘇、加上譯文的中肯

程度，則無從對照，因原文失傳或只存

殘片。

至於以聖經地位及神學道理而言，

《七十〉有其不可忽視的價值和重要

性：

2.1 因為它不純是譯本，且還加上釋

義。

2.2 因為是當時希臘化猶太人的〈舊

約〉通行本﹔特別因為耶穌和宗

徒們採用的也是這譯本。

2.3 因為﹛新約〉中，曾約三百次明文

引用﹛舊約﹜經旬，其中大部份引

用《七十﹜﹔值得注意的是在〈七

十〉與原文差異時，新約作者多

次仍引用《七十﹜（例如宗 15:17 = 

歐 9:12 ：，羅 15:10 ＝申 32:43﹔格

後 4:13 三詠 l 16: 10 ，參閱「新約

引徵」條）

2.4 初世紀的教會以〈七十〉為舊約法
定本，只是達除外（見上）

2.5 極大部份希臘教父引用舊約時，

常採用﹛七十〉﹔他們給信友講道

或講授要理時，亦以此為藍本。

3. 《七＋》外的希臘譯本
《七十〉問世以後，雖成為希臘化

猶太人的﹛舊約〉通行本，可是它那不
完善的譯文，卻使當時的猶太人覺得有

重譯或修訂的必要。

第一本新譯本是「阿桂拉譯本」

(Aquila ’簡寫為 A ）。阿桂拉是本都

( Pontus ）的外教軍官，後歸依天主教，

最後轉歸猶太教。按傳說，他是阿基巴

經師（ Rabbi Akiba ）的弟子。公元 12。”
140 年間，他完成了這譯本﹔譯文按希

伯來原文刻板地逐字譯出，不顧希臘文

法和結構，沒有原文對照，屢不易瞭解

其文意。可是，這逐字中肯的刻板譯

文，卻贏得當時猶太人的敬愛，且極有

助於鑑定聖經的原文。可惜這譯本今已

失傳，只存有 1896 年在開羅廢書庫發

現的一本源自第六世紀的抄本的殘片。

另一譯本是德教多齊放譯本，或更

好說，修訂本（ Theodotio 筒寫為 θ ）：

德氏是歸依猶太教的厄弗所人，他在

Commodus 執政年間（公元 180-192)'
將當時通行的一本希臘譯本（這譯本是

否是《七十﹜，則學者意見不一），按

照希伯來文原文本重加修訂。這是一本

有價值的修訂本，日後教會以這修訂本

的達取代《七十﹜之遠。可惜這修訂本

今只存有殘片。

另一譯本是息瑪雇斯譯本

( Symmachus 簡寫為 l: ）。按聖熱羅尼

莫（ St. Jerome ），息氏是 Ebionite （當

時的一種異端教徒）﹔按聖厄丕法尼

(St. Epiphanius ），則是一歸依猶太教

的撒瑪黎雅人，他於 Marcus Aurelius 

(163-180 ）或 Septimus Severus ( 193-
211 ）執政時，完成了這譯本：譯文優
雅，著重意譯。聖熱羅尼莫曾稱讚這兩

優點，且翻譯拉丁通行本時（參閱「拉

丁文譯本」條，）也取而效之。這譯本

今只存殘段。

此外，尚有所謂第五譯本

(Quinta ） ，第六譯本 （ Sexta ） 及第七譯

本（ Septima) 按﹛七十〉是第一希

臘文譯本， A是第二譯本， θ是第三譯

本， Z是第四譯本，故名一可惜對這

些譯本，我們僅知其名而已，因已失傳

（參閱下面「六行本」）。

4. 《七＋》的修訂本

除了上述的譯本外，尚有多種〈七
十﹜的修訂本，例如﹒希斯基修訂本

(The Hesychius Recension ）和路齊雅修

訂本（ The Lucianic Recension ）是也，
兩本都是按照原文校勘的〈七十〉修訂

本。希氏大概是公元 31 1 年在亞歷山大

里亞城致命的主教。他的修訂本是第四

第五世紀埃及教會採用的經文，也是曰

後苛仆特譯本（見後）的藍本。路氏則

是敘利亞安提約基雅教理學院的創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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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致命於 310-312 年間。他的修訂本

是安提約基雅的教父們，尤其是金口聖

若望採用的經文。

但是最著名的還是奧利振

( Origen ）的「六欄本」 （ Hexapla ）。奧

氏是亞歷山大里亞的神學家（ 1 9 3 -

254 ），他於228-240年間編了這巨著。

所謂「六欄本」就是將希伯來原文（第

一行）、希伯來原文的希臘譯音（第二

行）、阿桂拉譯本（第三行）、息瑪雇

斯譯本（第四行）、﹛七十賢士譯本〉（第

五行）、以及德放多齊放修訂本（第六

行）、以合璧的方式逐字對列出來，並

加上些鑑別記號（ Diacritical signs) 

好使讀者易於發覺譯文與原文間的差

異。但是為好幾本書（如詠），他還多

列出其他三種希臘譯文，即上面提及過

的第五譯本、第六譯本、第七譯本的譯

文。因此，這些多加了的譯文，按照多

加的譯文，又有「七欄本」 （ Heptapla)

或「八欄本」（ Octapla ） 之稱。值得注

意的是：在這巨著的第五行中，作者並

非將《七十〉照抄下來，而是按照原文

加以修訂，因此第五行的《七十〉稱為

「六欄本的修正本」（ Hexaplar Rece
nsion ），或「奧利振修訂本」（ The

Origenean Recension ）。作者之所以如
此吃力出版了這巨著，一來為使當時的

基督徒具有一本劃一的標準譯本，二來

是使當時的基督徒與那些只引用希伯來

原文的猶太人辯論默西亞問題時，能有

本共同的經書。其後敷氏又出版了一本

「四欄本」（ Tetrapla ） 一也有學者認為

四欄本是六欄本的前身一即只對列出

上述的第三、四、五、六欄，這兩本巨

著於第四世紀放入凱撒勒雅（ Caesarea) 
馳名的圖書館內。但可惜今已失傳，大

概公元 638 年阿拉伯人毀滅該城時被焚

毀了。但是大部份資料，仍可見諸教父

們的著作。至於六欄本的修正本由於

Pamphilus （卒於 309 年）及 Eusebius

of Caesarea （卒於 340 年）認為與原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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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異，曾邀請經師另抄單行本，但亦已

失傳。此外，敘利亞文六欄本（ Syro
Hexapla ），也是六欄本很有價值的譯

本（見後）

5. 《七＋》的其他譯本
由〈七十〉或其修訂本譯成其他文

字的，還有多種古譯本－

5.1 拉丁教會的時tus Latina ，即古拉

丁譯本（參閱「拉丁文譯本」條）。
5.2 埃及教會的 The Copto-Sahidic 

Version ，即苛仆特南方方言譯本

及 The Copto-Bohairic Version ' 
即苛仆特北方方言譯本。這兩本

都是第三世紀的譯本，譯自《七

十〉而依據六欄本加以修訂：前

者譯文較為優雅及靈活，後者則

逐字譯出，不求達意﹔兩者為

﹛七十〉的鑑經工作（ textual

criticism ），均有莫大幫助。

5.3 The Gothic Version ，即哥德譯
本，約譯於 350 年，由亞略異端

派（ Arianism ）的主教 Ulfilas

（約卒於 383 年）譯自路齊雅修訂

本，除列王紀外，全部舊約譯

出。這譯本今只存創 5:3-30﹔詠

70:2-3﹔厄下 15:13-16 ﹔ 16: 14-

17:3,13-45 。

5 .4 The Ethiopic Version ，即厄（？）
提約丕雅譯本（第四世紀），由

﹛七十〉直譯或自苛仆特譯本轉

譯，除瑪加伯傳外，全本舊約譯

出。

5 .5 The Armenian Version ’即亞美尼
亞譯本（第五世紀），由 st. 
Mesrop ( 354-441 ）從六欄本譯
成，但同時借鏡於培熹托譯本

（參閱「敘利亞文譯本」條）

5.6 The Georgic Version 即喬治亞譯

本（大概第六世紀），出處不詳，

學者多認為譯自亞美尼亞譯本，

譯者可能是 St. Mesro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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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The Syro-Philoxenian Version（第
六世紀），譯自路齊雅修訂本。

5 .8 The Syro-Palestinian Version ，是

第七世紀的譯本。

5.9 The Syro周Hexaplar Version （第七
世紀）：這兩譯本自六欄本（參閱

「敘利亞文譯本」條）

5.10 The Slavonic Version ’即斯拉夫

譯本（第九世紀），是 St. Cyril 

及 St. Methodius 由路齊雅修訂

本譯就的。他們兄弟二人是斯拉

夫教會的創立人，可惜原譯文已

於 13 世紀蒙古西征時失掉了（可

參閱 H. B. Swete, The Old 

Testament in Greek, 3 vols. 

Cambridge 1887-1891; A. Rahl品，

Septuaginta, Stuttgart 1935 ）。

7 乃波（山）

意謂「高處」’位於摩阿布地域，

耶里哥城對面，高約九百餘公尺，向北

有培放爾山峰，向西挺立著丕斯加山

峰，皆屬阿巴陸山脈。

從乃波山頂可以看到幾乎全部許

地，從丹至貝爾舍巴，從摩阿布平原到

大海，即地中海，天主叫梅瑟登上此

山，見了許地後，安然而逝，見戶

口：47﹔申 32:49; 34: I ﹔加下 2:4-12﹔所
記載的關於耶肋米亞先知在乃波山藏匿

約櫃一事，屬於一本已失傳的偽經，原
無歷史價值。古時的基督徒，為記念大

聖梅瑟在乃波山上建築了一座又寬大又

華美的大殿，在附近也建立了→些修

院。在 1935 年至 1937 年間，耶路撒冷

方濟會聖經學會挖掘了該地，發現了該

古聖堂和修院的遺址。

兒 988 阿巴陵山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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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乃波（城）

乃波城有三：

(I) 這座城因位於乃波山坡而得名。

此城位於乃波山之南約二公里，

現代阿拉伯人稱為「慕哈葉特廢

墟」’梅瑟把這座城劃與勒烏本

支派（戶口：2-38; 33:47﹔編上

5:8 ），日後為摩阿布王默沙（公

元前第九世紀）收回，從此屬於

摩阿布領土。見「默沙碑文」 14-

18 行及依 15:2﹔耶 48: 1-22 。
(2) 在猶大支派領域中，也有一座乃

波城，見厄上2:29 ﹔ 10:43：，及厄下
7日。在厄下 7：刃有些抄本，在
城名前加「另一」一詞，即「另一

乃波」，以與那位於勒為本支派
中的乃波有別。有些學者以為猶

大乃波即是耶京之北的諾布。

見2346摩阿布、 2485默沙（石碑）、 2459

諾布。

9 乃波（神）

按阿加得文，「納布」意謂「報信

者 J ﹔他頗似希臘人的神→赫爾默

斯，羅馬人的神一默爾雇留，埃及人
的神托特。因為他報告給世人神明的旨

意﹔他又發明了藝術和文字，是以他是
智慧之神。他的敬禮可上溯自哈慕辣彼

皇帝，敬禮他的中心是波爾息帕城

( Borsippa ），位於巴比倫城以南約三十

餘公里。為隆重地舉行崇拜儀式，人特

意從巴比倫開闢了一條大路，直通波爾

息帕，即所謂的「遊行道 J 0 一些皇帝

的名字，如：納波頗拉撒、納波尼多、

拿步高等，都帶有乃波神的名字，這也

指明對乃波神的敬禮是多麼普遍。在依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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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1 先知預言巴比倫城和帝國的陷落

一按古代人的思想’說該城重要的神

貝耳一似乎是瑪爾杜客和瑪神的兒子

乃波，必要傾倒塌下。

見 219 巴比倫、 728 貝耳、 2223 瑪爾杜

克、 2504 默獅達客、 1612 偶像崇拜。

10 乃苛

Necho, Nechao 

乃苛是埃及第廿六朝開國法郎仆撤

美提科一世（公元前 663-609 ）之子

(6仰，593 ）。甫登法郎寶座，正值亞述

帝國衰亡而瑪待及巴比倫興起之際。這

種國際形勢使他寢食不安，懼怕巴比倫

勢力的擴展，會影響埃及的威望。乃於

登極之同年，出兵援救亞述以求國際勢

力之平衡。法郎親自帶兵北進。那知途

經猶大國的默基多時，半路上卻殺出了

約史雅國玉，阻攬乃苛的去路，法郎乃

令兵士集中弓箭向敵人射擊，約史雅不

幸中箭身亡（列下 23:29﹔編下 35:20-

26 ）。乃苛以救亡為己任，無心對逃亡
的猶大敗軍追擊，逕自揮軍北上，與亞

述殘軍相會合，更推軍進至幼發拉的河

區，但已遲到一步，亞述的最後據點哈

蘭已陷敵手。從此亞述大帝國完全消跡

於歷史。

乃苛見大勢已去，乃率軍南返，坐

鎮黎貝拉城以收統治敘利亞及巴力斯坦

之效。此時得知約阿哈次在猶大稱玉，

大為不滿，立即將之撤換，自立厄里雅

金為玉，並賜名約雅金（ 608-598 ）。見

列下23:31-36﹔編下35:20-24﹔ 36:3,4；耶

22:11,12﹔則 19:2-5 。
繼亞述而興起的巴比倫帝國首任君

王納波頗拉撒勵精圖治，於 605 年打發

見子拿步高率領，馬飽人壯的大軍南下攻
擊埃及，報一箭之仇，並開拓國土。兩

軍戰於加革米士，乃苛敗北逃回埃及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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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可惜此時巴比倫王納波頗拉撒突然

逝世。拿步高只好暫時收兵，逕返巴比

倫（耶46:2：，列下 24:1,7﹔見耶25: 1 ）。
聖經作結論謂：「從此埃及玉不敢再離

開本國出征，因為巴比倫王征服了從埃

及河直到幼發拉的河屬於埃及的領土」

（列下 24:7)
乃苛除軍事外，曾經企圖修建貫通

紅海及地中海的運河，打發他的商船運

行非洲海岸，遠至直布羅陀，並倡導及

歡迎希臘向埃及移民。

11 乃爾

人名，有光明之意，是撒烏耳王的

大將阿貝乃爾之父（見撒上 l 4:50,51 ; 

26:5,14﹔撒下 2:8,12 ﹔ 3:6,23,25 ，此，37 ﹔
列上 2 :5,32 ; 編上 26:28 ）。按撒上

14:50﹔乃爾也是撒烏耳的叔父，這樣乃
爾與撤烏耳的父親克士是弟兄，乃爾的

父親叫阿彼耳（撒上 14:15 ）。是以乃爾
的家譜可列表如下：

f 乃爾－阿貝乃爾
阿彼耳 tl 克士－撒烏耳

不過 l，編上 8: 3 3 記載，乃爾生克

士，克士生撒烏耳，那末乃爾成了撒烏

耳的祖父，而非叔父，對這一難題，解

經學者作了兩種解釋，不過仍不能說是

一個絕對的解釋法，即一、編上8:33抄

寫時遺漏了阿貝乃爾，按某人生某人的

說法，加入了克士。原來應是：乃爾生

阿貝乃爾，克士生撤鳥耳，這樣在該節

未提克士之父。按男一說法，尤其按編

上9:35,39 ：有兩個乃爾及兩個克士其家

譜可列表如下：

f 乃爾－阿貝乃爾
耶依耳﹛~~－阿彼耳 i 克士－撒烏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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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阿彼耳也稱為乃爾，這樣問題就

解決了。

12 乃黎

Neri 

人名。按路加所記的耶穌族譜，乃

黎是默耳希的兒子，是沙耳提耳之父，

則魯巴貝耳則是乃黎的孫子。由此可知

乃黎是充軍期的人。

13 乃革布

地區名，意謂「乾旱之地」。是巴

力斯坦的南方地區，因此屢為南方的代

名詞（創 13: 14; 28: 14：，出40:24﹔戶34:3

等）。此一地區雖然自貝爾舍巴以南是

→廣大平原區，但一來因無水源河流，

三來雨量缺乏，故耕地甚少，幾乎只限

於山谷及低溼地帶。居民掘井儲水，以

備人畜經年之用。舊約將此區域按民族

之不同，大致劃分如下：猶大人、耶辣

默耳人及刻尼人所居住的乃革布（撒上

27: 10 ）﹔革勒提人及加肋希人所居住的
乃革布（撒上 30:14 ）。而這一北起貝爾

舍巴南達西乃半島高原的廣大地區，原

是阿瑪肋克人的地業（戶 13 :29 ）。聖經

記載這一區的村鎮竟達二十九處之多

（蘇 15:21-32 ）。但被考古學者所證實的

卻很少，如貝爾舍巴（創21 :30 ），阿辣

辣（撒上 30:28 ）普農（戶 33:42 ）及厄

茲雍革貝爾（列上 9:26; 22:48 ），其他
的古村鎮大都已無處可尋。

乃革布在歷史上是自西乃半島及其

東北方猶大之間的必經之地（創 l 6:7 ; 
20:1; 25:18﹔出 15:22﹔戶口：8 ）。諸凡

聖祖（創24:62 ﹔ 26:22 ）、厄東人哈達得

（列上 1 1 :14,17,21,22 ），耶肋米亞先知

（耶 43:6-12 ）以及聖家逃難埃及時（瑪

2:13,15 ）大都途經此地。猶大國王烏齊

雅（又名阿匣黎雅78卜740? ）為加強耶

京的防禦工事，曾在此區修建堡壘及蓄

水池（編下 26:10)

乃革布又是自古以來各民族之間的

緩衝區。及居民過盛的徙置區，此外它

東部的礦區（銅），也向來很受人重

視。這可能就是撒烏耳與阿瑪肋克人及

厄東人作戰的原因（撒上 24:47,48 ）。

撒烏耳死後，達味繼續未竟之戰，終獲

全勝（列上 l 1:15,16 ）。由此我們也可

以更能瞭解撒羅滿在厄茲雍革貝爾及烏

齊雅在厄拉特修建港口的用意（列上

9:26; 22.峙，列下 14:22 ）。上述兩個港

口皆位於乃革布的靠海地區。

考古學家告訴我們，乃革布遠在公

元前 6000-7000 年以前，已有人煙。更
在 4500 年前後，已有其文化存在的跡

象。其後在 2100 至 1900 年間，可謂其

文化的發達時期。它文化的再度發達

期，要算是以民佔領時代（公元前七至

六世紀）。最後一段時期，是自納巳泰

人至拜占庭時代（公元前二世紀，至公

元六世紀）。其後為阿拉伯人所佔領，

竟幾乎完全成了荒蕪的地區。直至1948

年 5 月以色列國成立以來，猶太人再度

大力開發，並綠化乃革布，至今已獲得

了顯著的成效。

14 乃弗泰

Nephthar, Naphtha 

是指一種濃厚易燃的液體，為乃赫

米雅的手下所發現，用它重新燃起祭壇
上的聖火，聖潔了祭品和聖殿（加下

I :36 ）。這個名詞只一次見於聖經，學

者們至今仍不能確定它的字源意義。

至於發現這種易燃液體的地方，自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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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世紀以來，有人主張是在彼爾厄猶

布即耶京附近克德龍及希農二谷的交界

處。但現代的學者多主張在洛革耳水泉

處。但為證實此說，卻也找不出確切的

根據來。

15 乃勒烏
Ne re us 

原是希臘神話中一海神名，後多次

為人用來作為人名。從羅 16: 15 得知在

羅馬信友中，即有位叫乃勒烏的。

16 乃黎雅

Neriah Nerias 

人名，為耶肋米亞先知弟子巴路克

之父（耶 36:4,8, 14,32 ﹔ 43:3,6 ）。按耶

51 :59 所載，乃黎雅還有一個名叫色辣

雅的兒子，他在猶大王漆德克雅為王第

四年，同被據往巴比倫時，曾任行營總

督。乃黎雅的祖譜。

見巴 1.I 。

17 乃漆布

Nezib, Nesib 

城名，按希伯來文有「柱子」（創

刊：26 ）及「官吏」（列上 4: 19 ）之意，

位於猶大支派境內（蘇 15 :43 ）。也許即

是現在的貝特納息布或按其他學者的意

見，即是現在的貝特基布陵。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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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乃托法
Netophah, Netupha 

城名，意謂「滴下」’位於猶大白

冷東南約三公里處。按編上 2:50-54 , 

居民屬厄弗辣大後裔，在達味王朝時，

出了不少名人。達味的三十勇士中，就

有兩人，即瑪哈賴和赫肋得（撒下

23:28,29 ）。耶肋米亞時代，有一位猶

大將軍，名叫色辣雅，也是乃托法城人

（列下 25:23 ）。充軍期後由巴比倫回國

的人中，也提及有乃托法人（見厄上

2:22：，厄下 7:26 ），不過兩次提及的數

字有九人的差別（按厄下 7·詞，白冷人

和乃托法人共一百八十八人，但按厄上
2.缸，泣，白冷人一百二十三人，乃托法

人五十六人，共為一百七十九人）。由
於每次將乃托法和白冷常連在一起，足

證乃托法和自冷相距不遠，是以在今日

白冷東南約三公里處一個名叫具特法魯

小村近旁，有一個水泉，名叫乃托法

泉，仍保存古名。

19 乃阿頗里
Neapolis 

城名，意謂「新城」’位於馬其頓

之束，原屬斐理伯（首都）的一座城市

及良港。現屬希臘，距得撒洛尼約有一

百六十三公旦。當保祿二次出外傳教
時，曾自特洛阿起程，搭船經撒摩辣刻

抵達此城（宗 16: 11 ），時在公元49年。

但保祿及其同伴息拉、弟茂德和路加，

似乎並未在此久居，而逕赴該區的首都

斐理伯去了。保祿第三次出外傳教時，
很可能也曾舊地重遊，拜訪他在此地建

立的教會（宗20: 1,5后﹔格後2: 12 ）。乃

阿頗里後來改稱為基督頗里，可能是為

記念基督之名經由此港而傳入歐洲之

故。現今名叫卡瓦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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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乃赫米雅
Nehemiah, Nehemias 

意謂「上主施慰」。聖經上具有此

名者共三人，皆為充軍後期的人。

(1) 哈加里雅之子乃赫米雅，屬猶大

支派（厄上 2:2 ），是猶大充軍後

偉大領袖之一，在重修耶京城垣

及恢復一切社會和道德的秩序

上，表現了他百折不撓，十分堅

強的意志（厄下 3:5 ）。他生於充

軍之地，亦長於充軍之地，並在

波斯王阿塔薛西斯一世（ 4 6 4 -

424 ）年間，在穌撤禁城，作了國

王的酒可（厄下 2: 1 ），待他回國

時（ 444年），國王委派他作猶大

的省長（厄下4: 14 ）。關於他一生

的功行，詳見厄下，因為此書亦

稱乃赫米雅回憶錄。德49: 15 曾讚

揚過他，加下 2: 13 並記載：他曾

建立了圖書館，並搜集了列王、

眾先知和達咪的書籍，以及諸王

來往的書扎等。

(2) 阿次步克的兒子乃赫米雅，他是
貝特族爾半區的區長，負責修建

耶京城垣東部。見厄下 3: 16 。

(3) 乃赫米雅，由充軍地首批回國的領

袖之一，見厄上 2:2﹔厄下 7:7 ° 

21 乃赫米雅書

Book of Nehemiah 
Uber Nehe-miae 
見 170 厄斯德拉上下

22 乃巴約特
Nebaioth, Nabaioth 

人名，意義不詳，依市瑪耳的長子

20- 23 

（創 25: 13 ﹔ 28:9 ﹔ 36:3 ），他的後代皆

以遊牧為生（依60:7 ），活動於幼發拉

的及底格里斯二河之間，曾被亞述王提

革拉特丕肋色爾第三世（公元前 745-

727 ）所征服。若瑟夫及熱羅尼莫強調

乃巴約特人就是數個世紀後納巴泰人的
祖先，以培特辣為首都。雖然這種意見

的可能性相當大，但反對此說者也不乏

其人。
見 1552 納巴泰。

23 乃塔乃耳

人名，意為「天主賜予」’聖經上
以此為名者有下列諸人：

(1) 族阿爾的兒子，是依撒加爾支派

的族長（戶 l :8 ）帶兵五萬四千四

百人（戶 2:5 ﹔ 10: 15 ），在舉行祝
聖帳幕典禮那天，曾代表本支派

獻上供物（戶 7:18-23)

(2) 葉瑟的第四個兒子，是達味的兄
長之一（編上 2: 14) 

(3) 是一位司祭。當達味將約櫃自教

貝得厄東家中迎往達味城時，這

位可祭曾任儀仗隊的號手（編上

15 :24) 
(4) 是達味時代舍瑪雅書記的父親，

肋未人（編上 24:6)

(5) 是放貝得厄束的第五個兒子，當

任聖殿的守門職（編上 26:4)

(6) 是猶大國王約沙法特的官員，曾與

其他數位同事，被國王打發下鄉宣

傳上主的法律書（編下 17:7-9 ）。

(7) 苛納尼雅的兄弟，肋末人的首領，

約史雅國王時代人，曾經奉獻了五

千隻羔羊及五百頭公牛，以資隆重

慶祝逾越節（編下 35:9)

(8) 充軍後的一位可祭，是帕市胡爾

的後代，遵厄斯德拉命，將自己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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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邦妻子休棄（厄上 10:22 ）。

(9) 是在約雅金大司祭時代的一位司

祭，阿達雅司祭家族的首長（厄

下 12:21)
( 1 O）在舉行耶京城垣落成典禮時，曾經

參與典禮，並負責奏樂的一位肋末

人（厄下 12:36 ），是厄斯德拉時
代人。故此有人以為此人就是（ 8)

所說的那位司祭（見厄上 10:22 ）。

24 乃塔尼雅
Nethaniah, Nathanias 

人名，意思是「天主賜予」。與此

同名的聖經人物有下列諸人：

(1) 是依市瑪耳的父親，王家的後

代，依市瑪耳就是那位刺殺革達

里雅的兇手（列下 25:23,25 ：，耶

40:8, 14, 15 ; 41:1-18) 

(2) 阿撒夫的第三子，曾任聖殿歌詠

團第五班的首領（編上25:2,12 ）。

(3) 是猶大國王約沙法特的官員，曾

與其他同事，被國王打發下鄉宣

傳上主的法律書（編下 17:8)

(4) 猶狄的父親。猶狄是猶大國王約雅

金的官員，曾遵命召傳巴路克先知

入見王宮內的眾首長（耶36: 14 ）。

25 乃費托E
Nephtoah, Nephtoa 

水泉名，位於耶京之西。猶大與本

雅明二支派的分界線，即以此水泉為依

據（蘇 15:9 ﹔ 18:15 ）。此水泉離耶京不

太遠，據謂就是現在里夫塔（ Lifta ）村

莊的里夫塔水泉。

AU l 

26 乃胡市堂

Nehushtan, Nohestan 

原意是「銅物」’所指是梅瑟在曠

野製造的那個銅蛇（見戶 21:8,9 ）。它

一直被當作歷史的記念品保存下來。漸

漸人們更對它進行宗教儀式的崇拜，直
至希則克雅圖王時代。深↑要宗教熱誠的

希則克雅為清理並廢除以民的種種迷

信，乃將它自聖殿中搬出，加以毀壞

（列下 18:4﹔見智 16:5,7)

考古學者曾在革則爾（見蘇 12:12)

挖出一條銅蛇像，長九公分。可見這種

敬禮在聖地曾有一時是相當普遍的，大

概當時的人視它為幸福體健的象徵’故

曾頂香禮拜。

見 1405 革則爾。

27 乃爾加耳
Nergal, Nerge/ 

神名，是從雇特遷移到撤瑪黎雅的

人所恭敬的神（列下 17:30 ）。此名按叔

默爾文，意謂「大寓所的權威」。他的

配偶，即是厄勒市基加耳女神，意謂

「大領域的公主」。「大寓所」和「大領

域」同指「陰府」’所以是陰府裡的大

王。乃爾加耳最大的殿宇建立於雇特

城，離巴比倫城約三十公里。這神從陰

府中發出戰爭和死亡的災蝸到陽間來，

為懲治人類，因此他也被視為戰神。紅

色的火星（ MARS ）即是他的象徵。當

乃爾加耳作太陽神的代表時，就繪成或

影刻成一隻獅子。

見 1997 雇特、 1612 偶像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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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乃爾加耳沙勒責爾
Nergal-sarezer, Nerge／國Sereser

人名，意思是「乃爾加耳保護國
王」’是巴比倫王拿步高的大臣之一，

曾參與攻陷耶京的戰爭。入城後，同國

王坐鎮中央門，並偕同其他二位大將，

即乃步匣辣當及乃步沙次班，遵王命解

救了耶肋米亞先知，且善待之（耶 39:

3, 13 ）。至於他的官階頭銜，思高本相

當正確地譯作「戰車司令」。這也是現

代聖經學者們的主見。

有人以為這位「戰車司令」’就是

後來將繼拿步高為王的兒子阿默耳默洛

達客刺死，而自行稱王的那位乃黎格里

撒爾（ 559-556) 

29 乃步沙次班
Nebushazban, Nabusezban 

人名，意謂「乃步（神）救助我

吧！」是巴比倫王拿步高的一位大將。

當耶京被攻陷後，曾隨向國王入城坐鎮

中央門（耶 39:3 ），後受國王的委托，

將耶肋米亞先知由拘留所提出，交給革

達里雅，請其將先知帶回自己家中，並

善予招待（耶 39:11-14)

30 乃步區辣當
Nebuzaradan Nabuzardan 

人名，意謂「乃步（神）賜與了後

裔」’是巴比倫王拿步高的衛隊長及大

臣。當耶京陷落後，他手下的士兵縱火

焚燒了聖殿王宮，一切高大的建築及一

切平民居室，拆除了耶京的城牆，並將

城中一切居民榜往巴比倫，只剩下了一

部份的微賤貧民及農夫，留居城中。他

28 - 31 

的另一功績是擒獲了大可祭色辣雅，副

大司祭責德尼雅及他們的隨從，將這批

犯人送往坐鎮黎貝拉的拿步高的行營，

聽候發落（列下 25:8 12,18 21 ﹔耶 39:

9,10 ; 52: 12-30; 40: 10 ﹔ 43:6 ）。這位

國王大臣並救助了耶肋米亞先知，使其

重獲自由及受善待（耶39:11-14 ﹔ 40: 1-

5 ）。五年後，他又將一批為數七百四

十五名的猶大人，據往巴比倫過充軍的

生活（耶曰：30)

31 人
Man, Homo 

聖經，在一定的意義下，可說是一

部討論人類學的書，因為其中所論，都

是與人類有關係的事。天主在聖經內固

然是歐示自己，但他敢示自己的對象卻

是人類，由對人類毆示自己，使人類認

識天主和自己（人類）。人原是由天主
而來，所以人只能由認識天主而認識自

己。今分六點來討論：

1. 名稱

聖經用以表示「人」的字凡二：即
“Adam”和“ish”﹔前一字如作普通名詞

用，不含有性別之意，（創 l ：訝，27 ﹔ 5:

2 ），男女同是人﹔男女之別，只在於

互相協助，生育繁殖，使人類充滿大

地，統取萬物（創 1 :28 ﹔ 2:18-24 ）﹔後

一字卻含有性別之意，專用以指男人，

指女人則用“isha”，意謂「出自男人的

人」（創2：泣，23 ）。希臘文與此三字相

對應的字，是“anthropos”（人）

“ an er”（男人）。“gune”（女人）。男

人亦用以指丈夫，女人亦用以指妻子﹔
有時亦用以指禽獸的公母雌雄（創 7: 1-

4 ），或堅強柔弱，英勇怯懦：這原是

人類語言對男女二性所有的共同觀念。

「亞當」一字不但指人或人類，而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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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還是人類原祖，第一位男人的專有名

詞。創 1-5常用「亞當」一字，但從那一

章那一節起，「亞當」一字，始成為原

祖父的專有名詞，學者間意見不一，大

部分的學者以為從創4:25 ，理由就在於

「亞當」一字前有無冠詞，如沒有，即

指原祖亞當。那麼，自創2:20節以後，

「亞當」一字（思高譯本譯作「他」）就

已成了專有名詞，因為這一節最後一句

「亞當」字前就沒有冠詞。事實上，七

十賢士譯本自創2: 16 ，拉丁通行本自創

2:19 以後，「亞當」一字就都譯作專有

名詞。近代學者的譯文，有自創2:25開

始的，有自創 4: 1 開始的，思高譯本自

創 3:8 開始，因為此處記載天主與「亞

當」交談，似應直呼其名。總之，創世

紀作者是以「亞當」代表全人類，全人

類既由他而來（創5: 1,2 ），就以「亞當」

當作他的名字。關於這字的原意，尚無

定論，大抵說來，不外五說：或意謂赤

紅，或意謂製造，或意謂孩童，或意謂

紅泥，或意謂灰土。創的作者是以「亞

當」解說「灰土」（創 2:7 ﹔ 3:19,23 ）。

第一個女人一出世，第一個男人就
給她起名叫「女人」（創 2：泣，23 ）﹔在

犯罪以後再給她起名叫「厄娃」（依原文

讀音應譯作「哈娃」（ Hava ），出自動詞

“hava”，意謂生活）。這字的語源，依

創的作者和七十賢士譯本的譯者是出自

「生命」一字，但後世的學者卻提出了

十餘種意見，以其意原指蛇，或生物，

或母親，或產婦，或族母，或主婦等。

2. 受造

創前三章有三處提到了的創造： 1:

26-28 ; 2:7,8; 2: 18-24 ﹔ 5 汀，2﹔是重述

1:26-28 所述的事。三處的含義多少有

點不同，是循序補述天主創造人的事。

創 l :26-28 是總論，述說天主創造

天地的最後工程是創造了人，以創造人

來結束他創造天地的工作，給自己的工

程加冕：以人來作自己創造的天地的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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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他創造了一男一女（智 10: 1,2) 

祝福他們，要他們繁衍滋生，充滿大

地。

創 1: 1 說天主在起初創造了天地，

說天主創造了人，用的是同一動詞

“Bara”。這一動詞的主詞只能是天主，

因為只有天主能創造，能自「無」中造

出「有」來（若 1 :3﹔希 3:4 ）。天主創

造天地的一切，一命即成，說有就有﹔

至於造人，卻自作了一番思量，表示他

造人有他特殊的計劃和目的，將人與天

地分間，易成一天地，獨具自己的肖

像，與自己相似，要他代表自己，在世

統取天地。天主造了人，安排了人的工
作以後，繞認定自己所創造的一切都

好，都很好，就停止了自己的一切創造

工作（創 l :29 2:3 ）。由此可見，人在
天主創造的工程上所負的使命，所佔的

地位，是如何的崇高偉大。參見弗 3:9

11 ﹔ 4:23,24﹔哥 3:9, 10 ° 

創 2:7,8 是對 1 :26,27 進一步的敘

述。 l :26,27 是就天地萬物而言人的創

造， 2汀，8是只就地而言人的創造（ 2:4-

6,8,9 ），指出人何以獨具天主的肖像，

天主究用什麼創造了人。天主是用泥土

造成了人，所以不說「創造」而說「形

成」（ Yasar ），如同陶工用泥土塑成了

人。在這一點上，人與地上的生物無異

( 1 :24,25 ; 2: 19 ），不是由「無」，而是
由己存的泥土而造成的，所不同的是地

上的生物是天主命地生出的（ 1 :24) 

而人卻是天主白用泥土「形成」的（ 2: 

7 ）。這種擬人的說法，自然不能按字

面解釋。作者的意思是要讀者明辨人身

的創造，是天主的獨特創造，不可與地

上其他的生物同日而語。此外，人身內

的生命，也不是如同地上其他的生物一

樣，是由地出生的，而是由天主自己吹

入的一口生氣“Neshama=ruah ’，。所

以，人有的生命是來自天主的生命，為

此人相似天主，成了天主的尚像，因為

人生活的是天主的生命。固然，希伯來



二畫

文用以指「靈魂」的字，不論是

“nephes ”或“ruah”，用以指「人靈」’
亦用以指生物的「生靈」﹔但生物的「生

靈」出於土，死後亦歸於土﹔「人靈」出

於天主，死後仍歸於天主（約34:14,15 ﹔

訓 3: 19-21 ﹔ 12:7 ）。參見「靈魂」條。

創2:18-24是專述「女人」的創造，

是對人的創造再進一步的敘述，說明創

造「女人」的目的，和在天主心意中男

人對女人應有的認識，以及女人對男人
應有的關﹛系，使人對男女兩性有一正確

的概念。聖經上討論男女關係和家庭婚

姻制度，莫不以此處？為依據，以此處所

提，為性教育的基本原則。參見多 8:6-

7﹔瑪 19:3-9﹔格前 6: I 5-17 ; 11:2-16 ; 

弗 5:21-33﹔弟前 2:11-15 等處。

創 2: 18-24 的敘述，含有神秘和象

徵的意義，自然不能全按字面來解釋。

但有一點卻十分分明，而不容否認或懷

疑的，是女人出於男人（ 22,23 兩節），

是為男人而受造（ 18 節，參見格前 l I: 

3,7-12﹔弟前2:12-15 ）。第一個男人亞

當深切暸悟這一關係（ 20 節），所以聲

明說﹒她應稱為「女人」。這一命名，

依照聖經命名賜名的通例（見名字

條），是道出了「女人」的由來、性質

和使命．她是出於男，屬於男，宜於男

的生育繁殖，治理大地的相稱的助于和

伴侶（創 1 :82 ; 2: 18 ）。所謂「相稱」’

是謂女人是與男人並肩而立的人，男人

為人的條件，她是應有盡有（創 1 :27 ; 

2：訓，22 ）﹔職務權利雖有所不同，但人

性卻一。

「女人」之於男人，固然已是他的
骨的骨，肉的肉（創 2:23 原文），親密

的程度原已無以復加，但作者或天主繼
第一男人的聲明再加以聲明說：男女夫

妻的關係遠勝於子女與父母的關係，夫

妻二人相依相戀，要成為一身一體，分

闊的骨肉，再成為一骨肉，由再成為→

身一體的骨肉增添骨肉，自成父母，建

立家室，繁衍人類（ ll馬 19:4-5 ）。這→

31 

奧蹟實在偉大（弗5 :22-33 ），無怪乎天
主特別敢示「女人」的創造。作者為表

明天主創造「女人」，也用了另一含有

神秘意義的動詞“banah”，此字的原意
是謂「建造」’含有建造家室之意，希

伯來文「兒」（ hen ）「女」（ bat ）二字，
是即由此字而來。作者是以天主創造

「女人」建造了人類，奠定了家庭，成
立了社會。「女人」一名在聖經上是具

有一番神秘深意的，參見創 3: 15 ：，若 2:

4 ﹔ 19:26﹔迦 4:4﹔默 12: 1 『 17 。如此，

「女人」雖後出於男，這又於她何傷，
她的地位豈不是有後來居上之勢（格前

11:11,12 ）。男女二性的地位和尊嚴，
是全靠對這一毆示的信仰來維持培養，

若毀滅了這一信仰，男女二性就難免不

做出辱己逆性的事。參見創6: 1-7﹔羅 l : 

18-32 。

3. 本質
人與世上的一切，既同為受造，他

的本質，與其他受造一樣，同是天主造

就制定的：人是天主用地上灰土塑成，

在他鼻孔內吹入一口生氣，而成為有靈

的生物，他的本質是灰士和天主的一口

生氣﹔死後肉身復原，化為灰土，生氣

復歸天主（創 2:7 ﹔ 3:19,23﹔訓 12)

這出於天主的生氣，聖經上或稱之

為「靈魂」，或稱之為「神魂」。（見

靈魂條）。人雖有這些成分，但聖經上

從不以人是一合體，常以人為一單獨的

整體，提到人的肉體、靈魂和神魂，亦

只是為說明人的作為，和生活不同方面

的表現，以肉體指人的物質生活，以靈

魂指人的思想感情生活，以神魂指人與

天主相往來的精神生活，從不以肉體、

靈魂和神魂為獨立的個別成分，三者同
指人，指整個的人，像希臘哲學和由希

臘哲學而來的對人的本質成分的分法，

是根本不見於希伯來人的思想的。

聖經上固然以人大異於地上的一切
生物，在萬物中獨具天主的肖像，能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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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物性，命定物名（創2:19,20 ），能治

理大地，統取萬物（創 1 :26 28﹔德 17:

2-4﹔智 9:2 ），能相愛成家，教養子女

（創2:18,21-24 ），能明辨是非，自作取

捨（創2: 16; 3: 1 7 ﹔ 4:6,7 ）﹔但對人與

其他生物的本質並未細加分析，作學術

的研究，只就事論事，指出人與其他生

物的異同，和獨具的特點，並不介意用

字的固定意義。為此，用以指人的本質

的肉體、靈魂、神魂三字，亦用以指其

他生物的本質，靈魂和神魂（ anima et 

spiritus ） ，雖亦同視為生氣，但並不如

後人所理解的以之為神體。人死後，雖

知人的然存在，但如何存在，也並沒有

一個清楚的觀念。希伯來人的人生觀是

隨時代和天主毆示的發展而演進的，這

原是天主上智教導敢發以民和世人的自

然步驟。聖經史和聖經學亦即天主的敢

示史和歐示學。

4. 目的

人的本質不由人決定，人的目的也

不由人決定，因為人是受造，天主造他

時，就已給他預定了目的。人在受造物

中，有他獨具的目的和特殊的使命，因

為在眾受造物中，惟獨他是按照天主的

肖像和模樣造成的。就這一點而言，他

固然是超越天地間的一切受造（詠 8:

5,6 ），但他究竟是人，並不是神，像其

他民族古代神話內的「神化人」或「人

化神」的觀念和思想，在聖經內是找不

到一點痕蹟的。對天主的「擬人說法」

(anthropomorphism ），也只是一種行

文方式而已。見擬人法條。
天主造人，使人具有自己的肖像，

是顧提高他的身價，能與自己建立一種

關係，這種關係即是宗教的本質（瑪22:

15-21 ）。為此，宗教是與人與生俱來

的。但人究竟在什麼事上與天主相似？

大抵說來，不外： (1）人能如天主一樣

自作思考（創 1:26 ﹔ 3:1-7) ﹔（2）人能

如天主一樣統取萬物（創 l :28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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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9 ）﹔（3）人能如天主一樣長生不死

（創 2:15-17 ﹔ 3:2-4﹔智 1: 13 ; 2:23) 。

固然，創沒有明說人長生不死，舊約初

期也沒有以靈魂為不死不滅的神體的明

確觀念，但創卻明說人的生命是直接來

自天主（創2:7 ），他所有的生命是與天

主的生命相同的生命，就如子有與父相

同的生命（創5: 1~3﹔依64汀，8﹔拉2: 10; 
路 3:38 ），以人的生命是神聖不可侵犯

的，就如天主的生命一樣（創9:3-6﹔出

20:13 ）。這明明是天主提高了人的地

位，使他竟遜於神，或竟與神無異（詠

8: 5-7 ），對他特別關注寵愛，無異自己

的兒子和朋友。這一闢係在人犯罪以

後，雖然由於天主仁慈，沒有全然斷

絕，但卻受到了損傷和破壞，在天主與

人之間有了罪惡的存在，人生來就成了
「義怒之子」（創 3: 15﹔弗 2:3 ）﹔直至為
天主本體的肖像的天主的惟一聖子降生

成人，除去了罪惡（希 l :3﹔若 1 :29) ' 

平息了天主的義怒（格後5：時， 19﹔哥 1:

20 ），恢復了人昔日與天主的關係，人

縷再成為天主的朋友和兒子（若 15: 13-

15 ：，羅 5: 8-11 ﹔ 8:15,16﹔弗 1:4-7)

5 人罪
罪惡是由一人而進入了這世界，這

一人即是原祖亞當（羅 5:12-21 ）。這一

罪雖是亞當本人犯的罪，但卻是罪惡之

源，所以謂之為「原罪」。見原罪條。

天主造人，與人「結義」’親人如
朋友，如兒子，樂與世人相處（簽 8:

珊，31 ），己如上述，全是由於人具有天
主的肖像和天主的生命。肖像與原像是

從屬而相對立的，沒有原像就沒有肖

像，就如沒有實物就沒有影子一樣。肖

像的反映原像，就因為它與原像相似，

所以人為天主的肖像就全在於反映天

主，反映天主的光榮，反映天主的主權
（格前 1 1 :7 9 ），這是人的光榮，也是天

主造人的目的和意義（哥1 時， 17﹔默4:

11 ）。人為萬物之靈，主管萬物，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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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於天主的賜與（創 1 :26﹔詠 8:6,7：，智

9: 1-3﹔德 17:3 7 ），人應，天主也要人
認識、承認、固守這一從屬的關係，就

給人出了一道禁令（創2:16,17 ），藉以

考驗人是否對自己服從信賴，人違犯了
這道禁令，對天主沒有表示服從信賴，

罪惡就進入了這世界（創 3:1-13)

罪惡一進入了這世界，就使人和人

存在的世界喪失了本來的面目，產生的

後果，實在令人心寒而不堪設想。天主

沒有消滅犯罪的人和在罪惡權下的世

界，就因為他不顧讓罪惡、黑暗、死亡

戰勝正義、光明、生命﹔明知罪惡不是

全出於人，而是導源於從起初就是殺人

凶手的惡魔的欺騙和引誘（若 6:44)

所以在人犯罪以後就立即預許了救恩

（創3: 15 ）。但人也是自願接受了誘惑，

意圖獲得所貪求的事（創3:6 ，參見雅 1:

13-15 ），繞犯了罪而成了罪惡的奴隸

（若 8: 34 ，參見羅 6:16 23 ; 伯後 2:

19 ）：先前是有如兒子，現在卻成了奴

隸，不能再在父家（創3:33﹔若8:35 ）﹔

先前是無異朋友，現在卻成了生人，遠

避天主， i白與天主相見（創3:8 ），罪惡

使人前後如出兩人，使世界也前後如出

兩個世界。

固然，天主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

只要人一日存在，就有幾分相似天主。

但自從人犯了罪以後，他是喪失了與天
主相似的主要點：純潔無罪（哥3:9, 10 ; 

弗4：刃，24 ）。罪惡不但使人與天主相似

之點的範圍大為縮小，而且在他仍與天

主相似之點上，也顯得格外模糊不清。

罪惡是使人性受到了創傷和損壞。這創

傷和損壞首先傷及了人類的根源一元

祖，所以凡由這根源出生的，莫不受到

這罪惡的影響，這即是原祖犯的本罪

原罪，給人類帶來的遺毒（羅5: 12-

19 ）。自從罪惡入主世界以後，人的理

智日趨昏愚，人的意志日趨薄弱（羅 6:

12-14; 7:21-23 ），從此罪上加罪（創

4:8 ﹔ 6:5 ﹔ 8:21 ），不可收拾，與生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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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主肖像，幾乎喪失殆盡，挽救尚且

不能，何論恢復。天主仁慈無限，屆時

派遣自己的獨生子來世（迦4:4 ），重整

一切（弗 1: 10 ），人類再賴為天主本體
肖像的獨生子基督（格後4:4 ），恢復舊

觀，成為天主的子女（羅8：凹，30 ），有

分於天主的性體（伯後 l :4 ），較前更肖

似天主，成了名實相副的天主的子女

（羅 8: 14 17﹔弗 1 :5：，若~ 3:1 ），救贖

之恩實遠超過造生之恩（羅 8:32 ），救

贖的事業比創世的事業，更彰顯了天主

的慈愛（弗 2:4 10﹔鐸 3:4,5﹔伯前 l : 
3 ）。所以聖保祿據事宜書說：「恩寵決

不是過犯所能比的。．．．．．．罪惡在那裡越

多，恩寵在那棵也越格外豐富」（羅 5:

15 21) 

6 人類學
創世紀實由前三章名為創世紀。創

前三章實為全部聖經的起章，其中所論

全是聖經的主要和基本道理。這由舊新

二約對這三章相繼不斷，層出不窮的引

證可以證明。實在，如果否認這三章內

藏的真理和歷史，不但以民的歷史無法

解釋，全人類的歷史也沒有著落。

創前三章論及的既是創世的事，涉

及的範園就很複雜，幾乎世間的學問莫
不與這三章有關。關於這一點參見太古

史。這裡我們提及的只是一些關於人類

學的問題。

創前三章立論主要點，是人的創

造。天主創造了這個世界是為安置人

類，所以對於人的創造，作者是特別指

出了天主在創造人以前、當時和以後所

有的作為，以天主的作為來反映人的由

來、存在和去向，其中的關鍵是人犯罪

以前和以後的生活。所以創前三章的人

類學根本即是神學的反映，講論的是宗

教的基本道理，以惟一神論為起點，討

論以人類為主的世界，對惟一造物主能

有和應有的關係。為此要講論、研究、

明暸創前三章內的人類學，不應只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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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還應依據敢示，即依據舊新二約所

講的道理，去講論、研究明釋創前三章

的含義。

近代人類學與創前三章論及的人類

學有互相抵觸的地方。這不能出於兩者

的本身，因為兩者所討論的同是人類

學，而是出於兩者所依據的原則和所採

用的方法。現代人類學與創前三章直接

發生關係的是人類進化論（ Evolution

ism ）和人類多元論（ Polygenism ）。

6.1 人類進化論進化論分兩種

絕對和相對進化論。絕對進化論是

由絕對物質論而來，謂世界和其中所有

的一切，全是由物質變化而來，而且這

種變化是出於物質本身的力量，所以否

認神的存在，如其有神，神亦即是物

質。相對進化論，承認神的存在，物質

為神所造，物質的變化是出於神賦與物

質的力量，且循神預定的目標演變進

化。所以物質的進化仍神是的創造，仍

是神的創造的繼續演進。此外，進化論

就其本身而言，是指由同種而變為異

種，並非指同種間隨時代和環境而能有

的演變。

創前三章謂世界和其中所有的一

切，不論是有形或無形，物質或神體，

全是出於惟一造物主由無而至於有的創

造﹔基本思想是有神論，是，惟一神論，

根本不承認物質永存或非受造（ rr叫eria

aeterna-increata ） ，與絕對物質論和由

絕對物質論而來的絕對進化論，冰炭不

相容。至於相對進化論，就理論而言，

並不與創前三章所述相抵觸﹔就實際而

言，創前三章不是講論科學，不是依據

科學原理來研究物質的自然現象，而是

在默感下憑歐示，依據民間普通的常

識，採用當時慣用的文體和語詞，來述

說世界和人額受造的事蹟’和在這些事

蹟內所蘊藏的哲理、神學和宗教信仰的

道理。相信進化論講的是科學，依據科

學原理研究古生物學一地質層遺存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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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比較解剖學、胚胎學，來考究推

斷歷代生物的歷史過程﹔是依據實物由

實驗得來的實際學間，是人實踐造物主

賦與自己管理世界的使命的一番表現

（創 I :26-28﹔德 17:2-8 ）。這番研究實

在證明天主是常在創造、常在工作（若

5: 17 ），他的創造能力實在是無窮無盡

（依40﹔默 10:5,6 ）。惟其如此，所以他

的創造是不能一成不變，而必須是千變

萬化的。創前三章就明說天地和其間所

有的一切，是依時循序而造成的，但這

說法與進化論的說法卻有些不同。別的

不論，只就人來說，創前三章明說人是

天主個別照自己的肖像造成的，人成了

一個有靈的生物是由於天主吹入了一口

生氣，第一個女人是由第一個男人形成
的。進化論卻說人是由物質變化而來，

是由低級生物變成的，人的較近祖先是

猿猴，人的直系祖先是人猿。除了無生
命不能變為有生命，物質不能變為神

體，因違反哲理，不能成立外，人身不

能說絕對不能由低級生物演化而來。創

造原是天主意志的作為（創 l汀，6,9,20 ﹔

詠33:9 ﹔ 135:6 ），只要天主顧意，也未

始不可，何況人與生物的身體同是出於

塵土（創 1:24 ﹔ 2：”，創 3:18-20 ），創
2:7 亦不能照字面解釋。但進化論至今

所有和所提出的證據，也只能證明有若

干的進化和演變，並不能確定同種能變

成異種，人身是由低級生物進化而來﹔

甚至由地層發現的人類化石，不但又少

又殘缺，而愈古遠地層內的人類化石，

反而愈似人而不似猿。為解釋進化現
象，進化論者提出的例證，多半是假

設。物質和生命的起源，性別的由來，

至今尚是科學所不能解決的問題。科學

並不是萬能的，在一些問題上，它是有

求於哲學和神學的。總之，人身由低級

生物演變而來，可當一學說研究，但對

於創前三章對人類所述的事蹟，和其中

所含的意義，卻不可一味抹殺，因為其

中究含有天主的敢示和天主自己的作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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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瑪 19:3-6﹔若 10:25﹔若－ 5:9﹔得

前 2: 13) 

6.2 人類多元論

人類多元論是由進化論而來的→種

學說，謂全世界現有的人類不是出於

元，即一對原祖父母，而是出於多元，

即多對原祖父母。這些原祖父母或出於

一系猿人（ Monophyletism ），或出於多

系猿人（ Polyphyletism ）。這些不同系

的猿人，或同時出生於各地，或如一窩

鳥，或如一叢樹出生於一地﹔由這些不

同系的猿人而有了現在不同種的人類，

因為由比較解剖學，得知各種人的身體

結構，器官，肢體，生理，心理上實有

很大的區別，不容人承認全世界現有的

人類是由一元而來，而必須由多元而

來。研究歸納的結果，認定白種人是黑

猩猩（ Troglodytes niger ） 的後代，黃種

人是猩猩（ Simia satyrus ） 的後代，黑

種人是大猩猩（ Troglodytes gorilla ） 的
後代，因為這三種猩猩的出產地是這三

種人的所在地，同時牠們的面貌，身體

的結構、性質和生活行動與這三種人很

相似。奇怪，在經過了幾十萬年或幾百

幾千萬年演變的人和野獸身上，還能找

出幾十萬年，或幾百幾千萬年前兩者之

間的相似之點！多元論學者提出的證

據，學者都已一一予以答覆，提出了反

駁，證明他們所提出的，不但不足以證

明人類出於多元，反而出於一元。為
此，現在大多數學者都主張人類出於一

元。甚至，有些學者不以多元論為一種

學說。因為太缺乏根據，只是一種憑空

想出的假設。

s n m o hH CU U E’ nH a M 子
叫

人
“

nJh qu 

「人子」這稱呼，在舊約內通常指

「人」﹔在則一書中，這稱呼還帶有一

種卑微懦弱之意，其意是謂，在天主威

嚴前，人只是一個軟弱無能的可憐人

（則2章）。在思高譯本內「人子」一名，

經常沿用不變，然而也有時偶然譯作

「人、子民、人之子、世人、亞當子孫」
等。以上這些名詞原無特殊難明之處，

都指示「人、世人」’意思毫不含混。

困難的是達7: 13裡的「一位相似人子者」

這名稱，含義隱微，令人費解﹔大概說

來，這名稱與那簡潔的名詞「人子」所

指相同，可是由經文的結構以及上下文

看來，它的義理，並不那麼簡單。經文

說：「我仍在夜間的神視中觀望，看見

一位相似人子者，乘著天上的雲彩而
來，走向萬古常存者，遂即被引到他面

前」（達 7: 13 ）。

請注意：達7:9,10兩節描繪審判者

的威嚴﹔ 11, 12 兩節記天主審判的第一

幕：懲治敵國﹔日， 14 兩節則記述審判

的第二幕：「似人子的一位」獲得永遠

的國權和尊榮。同時，「似人子的一

位」與四獸相對峙﹔世上的國（ 7:2-12)

由下而上，但天主的國卻由上而下﹔四

獸表示四個圖，「似人子的一位」自然

也有其一國，即天主的國﹔悶，訓，22,27
等節中「至高者的眾聖者」、「聖民」與

「人子」’三者所指相同。「似人子的一

位」’是天主聖民的象徵，也是天國的

君王，即默西亞王。問題在這裡：達尼

爾為了要指出神圓的君王，常採用可以

人子的一位」這神秘名稱，所以這名稱
像「萬古常存者」一樣，在這裡非具有

另一種深意不可。不能說，它等於厄則

克耳常用的「人子」﹔厄則克耳說的「人

子」、只不過指示「常人」或「世人」’

達尼爾為指示「常人」’常用「人」

( enas ﹜1 ），此處他用的卻是“Chebar 

enash ”，即「似人子的一位」。那麼，

在這莊嚴的神諭中，「似人子的一位」

這名稱的含意，可真深遼精微了。按拉

岡熱（ Lagrange ）的解釋，這名稱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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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西亞君王的人性。按其他的學者，如

色林（ Sellin ）等：如果能把全章的內容

加以仔細體察，那便不難明瞭這名稱的

含義，是在暗射默西亞所屬的「神體範

圍」，他具備天主的權能，有著與天主

同樣的顯赫尊威﹔換句話說，「似人子

的一位」不僅是一個人，且也是個具有

天主性的人，就如詠 2:7 中天主向那位

受傅者說的：「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

生了你」
既然這位神秘人物，這位被達尼爾

描繪成「似人子的一位」’是指默西

亞，是指一個超越常人而屬於「神體範

圈」的默西亞，那麼，順理成章的，猶

太人民從此以後遂利用「人子」這簡化
名詞，來指示將要來臨的默西亞，如哈

諾客書 62:7-16 ，厄斯德拉卷四 13:3 。

此外，還有一些著名的經師，如阿基巴

(Rabbi Aki恤，＋ 135 ）等，憑著達7: 13所

說：「乘著天上的雲彩而來」的那句

話，稱呼默西亞為「乘雲者」（ Han

ani ）。為此，那位生於第十世紀的撤阿

狄雅（ Saadias ）大博士也把猶太經師對

達7：口， 14所講的意見綜合起來說：「人

子即指默西亞一我們的正義﹔雲彩是

指歡迎默西亞的眾天使」

由上述各節看來，可知舊約中「人

子」一詞包含的意思並不單純，其中尤

以「默西亞」的深遠意思為最。事既如

此，無怪乎當耶穌在耶路撒冷自稱「人

子」，而預言「人子」的慘死時，有些

猶太人不明白耶穌的辭旨而驚問說：

「我們從法律上聽說：默西亞要存留到

永遠，你怎麼說：人子須被舉起來呢？

這個人子是誰？」（若 12:23,34 ）。這個

「人子」便是達7間接暗示要受苦的默西

亞。默西亞的真正身份所以不為一般民

眾所明白，是因為在瑪加伯起義之後，

尤其猶太人久受羅馬帝國的欺凌壓擇以

後，除了一些瞭解「人子」這名稱的確

實意義的學者和一個小團體外，茫茫眾

生如大旱之望雲霓，翹首渴望的默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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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肖像，便是在戰場上消滅一切敵人，

在政治上振興猶太固有聲威的一位新奇

達味，一位大武士。觀乎他們常稱默西

亞為「達味之子」或「默西亞君王」的

事實，就可窺見其心意了。再說，由於

這「人子」一名，為耶穌同時代的大部

份人士是句隱語，耶穌就故意常用它來

指稱自己。按各聖史所記載的，瑪 3 1 

次，谷 14次，路 25 次，若 12 次。這名

稱為沈思者指出耶穌的默西亞的尊位﹔

這名稱也暗示默西亞的苦楚，為此，耶

穌用這名稱來韜光自己，一則可把達的

預言和依關於上主僕人所載的預言，十

分自然地融合起來﹔二則也可把羅馬人

的猜疑心消釋於無形，因為如果他自稱

為默西亞，萬一這種猜疑心果真萌生

了，按通常的歷史發展來講，耶穌豈不

要受到羅馬人的忌恨，因而失去其充分

利用在世的時間，而無法完成他所負的

使命？再者，耶穌自稱為「人子」’除
了暗示他有默西亞的神性一或至少他

那屬於神體範圍的本性一以及他將要

受的苦難，即他亦為上主僕人外，還暗

示他末世永存的光榮，這可由他在受審

時答覆大司祭蓋法的話見到。他當時的

答覆可把「人子」這名詞所含的全部奧

義，表露得淋漓盡致了（瑪 26:63 65 

等）

行文至此，似乎耶穌常用的「人
子」這名稱不被初期教會續用，不免有

點令人奇怪：新約中除四福音外，這名

稱只見載於宗7：詞，那便是聖斯德望被
砸臨死所說的話：「看，我見天開了，

並見人子站在天主右邊」。原來只須稍

加審度，便知此乃必然現象。聖保祿

說：「由于於耶穌從死者中復活，被立

為具有大能的天主之子」（羅 l :4 ），因

此，信友們或稱他為「天主聖子」，或

稱他為「主」’為「主子」。
見2499默西亞， 2500 默西亞論、 1293 耶

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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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人格﹝位格l
Person, Persona 

這是哲學上討論人位格的理論問

題，大致說來，人之位格就是．「具有
精神方面的能力（明悟、愛欲、記憶

等），並能自由駕取自己本身作為的個

體單位」。這種對人的描述，多少是抽

象及理論方面的，是以民及聖經上所不

太喜歡討論的問題，是以在聖經上完全

缺少一個指示這一觀念的名詞。但是，

儘管如此，人的位格在上仍然存在的問

題，是不容懷疑的。聖經只不過是以慣

常喜用的具體方式，將它表達出來。

人是由兩種原素配合而成的，即是

泥土加上一口生氣，二者連站在一齊，

便成了一個「有靈的生物」（創 2:7) 。

這個「有靈的生物」是具有自由意志，

認識的能力及慎重的機智的。他接受上

主的命令，以及責罰的恐嚇，他並且給

飛禽走獸起了名字（創 2:7-25 ）。他不

但有自由的意志，而且有自由的行動，

他受惡魔的誘惑，受強烈驕傲叛命的支

配，他自由地違犯了上主的命令，甘心

接受了上主的懲罰（含的章）。如此這

個由泥土及氣息配合而成的「有靈的生

物」’就的確是一個真正具有位格的

人。
聖經上有不同的表示人的位格方

式：

(I) 以人稱代名詞﹒比如創 45:3 的

「我（就是）若瑟」原文上沒有→

個相連的動詞一就是，是以它的

重量完全落在代名詞「我」字上，

於是「我」就等於「有位格的人」

（亦見民 5:3﹔編上 21: 17﹔依 6:8

等）

(2) 以「生靈」來代替﹒比如出 l :5 的

一共「七十生靈」’很正確的被譯

作「一共七十人」’（亦見出的：
19：，創 12: 13 ; 27:4; 34:3﹔肋26:

沛，撒上 18: 1 ﹔ 25:26 等）

33- 34 

(3) 直接提及「人」’即是不分男女的

人體單位，比如列上8：峭的「因為

沒有不犯罪的人」。此處所說的

人，不是指固定的一個人，而是

指任何一個人，實際上，是抽象

的任何真有位格的一個人（亦見

詠 87:5﹔德 8:9 ﹔ 12:5 等）。

(4) 以「你的僕人」或「你的辦女」來
代替：意即「我」或「我這個人」。

這種說法格外見於聖詠及禱文上

（見列上3:9 ﹔ 8:52﹔編下6:21 ﹔詠

19: 12 ﹔ 109:28 等），亦見於聖母

及西默盎的頌詞上（見路 I :48 ; 2: 
19 ）。這種說法固然是謙卑的說

法，但所指示的，卻仍是具有位

格的本人。

34 人祭
Human Sacrifice, Sacrificia 
humana 

「人祭」是謂以人當作祭品祭神，

這種惡習在古代民族中頗為盛行﹔在客

納罕和其附近一帶的古代民族中，就有

殺人為祭之事（智 12:3-7) 。摩阿布和

阿孟民族常將自己的童男童女投入火

中，祭而巴革摩士和摩肋客神﹔摩阿布王

默沙就燭祭了自己的長子（列下 3:4-

27) 。 1868年在狄朋發現了他約在公元
前 835 年建立的石碑，石碑上明刻載他

在阿塔洛特（戶口：34 ），如何祭殺了加

得人，使革摩士神醉享了鮮血，又如何

在乃波屠城（戶口：34 ），祭殺了以色列
所有的男女和幼童，實行「毀滅」’作

為對革摩士配偶阿市塔爾女神的獻儀。

客納罕是天主許與，以民祖先，要去佔

領的土地。梅瑟為預防以民染上當地居

民的這一惡習，就明文嚴禁，如人違

犯，必處以極刑（肋 l 8:21 ﹔ 20:2-5﹔申

12:31 ; I 8: 10 ）。雖然如此，以民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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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染上了這一惡習，做出了這樣愚蜜的

事（詠 106:36-38﹔耶 7:31 ﹔ 19:4,5﹔則

16:20,21 ; 23:37-39) 
撒羅滿王在耶路撒冷東面山上，曾

為他的異族妻妾，修築了革摩士和摩肋

客二神的丘壇，聖經上雖沒有明說他曾

舉行過「人祭」（列上 l 1: 1-8 ），但他的
後代帝王子孫阿哈次王和默納舍王，都

曾舉行過「人祭」’火焚了自己的兒女
（列下16:2-4 ﹔ 21 :5,6﹔編下28:2-4 ﹔ 33:

5,6 ）。北國以色列更盛行此惡習，因此

先滅亡，南國猶大不以之為戒，日後亦

同歸於滅亡（列下 17:7-23 ﹔ 24: 1-4 ）。

此外，尚有為奠基舉行「人祭」之

事。近來在埃及和巴力斯坦發掘古代建

築和城市的門或牆下，在基石旁或下

面，常見到作「奠基人祭」犧牲者的殘

骸，聖經上也曾提到這事，見蘇 6:26 ﹔

列上 16:34 。

至於創 22:1-14﹔民 11:29-40 二處

所述的事，明顯不是提倡「人祭」。如

沒有天主的命令，亞巴郎也決不會有意

祭殺白己的獨子。領命以後，他之所以

唯命是從，「全是出於全心，全意，全

力信賴天主」（部 22:8,14 ）。依弗大是

個粗魯的軍人，未曾受過良好的家教，

與當地的異民住在一起，染上他們的思

想和生活習慣（民 l 1: 1-3 ），與阿孟子

民開戰以前，就冒昧向上主許下了奉獻

「人祭」愚蠢的誓願。上主竟使他凱旋

歸來，初與他相遇的，卻是他的獨生愛

女，他只有撕裂自己的衣服浩然長歎：

「太作難了」’給了他和好作「人祭」者

一個好教訓。

殉葬，如視為「人祭」’則為時更

為古老。公元前 3400 年，在叔默爾和

埃及等地，就有臣僕宮女主主君王殉葬之

事。我國古葬禮，初以草人木偶陪葬，

名之為俑，後亦改用人，有時竟多至百

數十者。毛詩正義卷六秦風黃鳥序曰：

哀三良，圈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

詩也。

20 

二畫

疏正義曰：秦本紀云：穆公卒，葬

於雍，從死者百七十人。然則死者多

矣，主傷善人，故言哀三良也。又左傳

正義卷二十五傳三年八月：宋文公卒，

始原葬，始用殉。疏鄭玄云：殺人以衛

死者日殉。言殉還其左右也。此外昔日

戰前殺人祭旗誓師，以及河伯娶婦之事

（見〈史記〉卷一三六〈滑稽列傳〉西門

豹傳），亦可視為人祭。至於火燒自己
的兒女記神或殺人作奠基祭，中國古書

似未有所記載。

35 人獸交合
Bestiality, Bestialitas 

這種亂交在古中東是相當普遍的，

客納罕人即有這種習俗（肋18:23-25 ）。

按赫洛多托（ Herodotus II, 46 ）之說，

埃及人亦然，尤其是一些埃及婦女們特
敬一種有山羊外形的女神祇，而以人獸

之交作為對此神的獻儀。這種行為可能

源於宗教上的迷信，以為如此可得牲畜

之豐產，由依市塔爾謎語及基耳加默市

的文件上也可以知道，巴比倫人亦有此

行為，但在哈慕辣彼的法典上，卻沒有

提及對這種罪惡的懲罰，可能是出於容

忍。在赫特人的民法上，卻處之以死

刑。

梅瑟法律在盟約上，亦以死刑來處

置這種犯人（出 22: 18 ）﹔在聖潔的法律

上，更清楚地禁止人 不論男女

同獸交合，因為「這是逆性邪惡」（肋18:

23 ）﹔並且指出人一一不論男女←同

獸都應受死刑的處罰，「他們應自負血

債」（肋20:15,16 ）。以民明知有這條法

律，且以「阿們」來表示他們的同意（申

27:21 ）。既然這種罪惡是相反人的本

性，是侮辱婚姻的聖潔，是破壞社會的

基礎，我們可以斷定它是屬於自然律，

是早於梅瑟法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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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人類通論

Humani generis 

此通諭是庇護十二世於 1950年8 月

12 日所頒發的，以針對當時的時代弊病

一即由所謂的人文主義，唯理主義，

現代主義，存在主義，進化主義，所綜
合而成的唯新為真的混合主義，妥協主

義，以打倒一切神學系統與哲學體系，

以反對教會，反對傳統，要徹底破壞公

教教義基礎為標榜的唯新主義，所下的

一付良劑。本通諭所涉及的問題甚廣，

只就聖經方面的指示有五：

(I ）聖經內絕不可有人為的意義（有

時能錯）與天主的意義（決無錯

誤）之分（ EB612)

(2 ）聖經經文絕不可只作象徵意或靈

性意解（ Sensus spiritualis) (EB 

613) 
(3 ）關於進化論：按照今日的科學論

據及神學研究，關於人的肉身的

來源（至於人的靈魂，聖教會令

我們相信是由天主直接創造

的），聖教會並不禁止神學家和

科學家研究和討論那主張「人的

身體來自已經存在的生物」的進

化論﹔他們應慎重地，有節制地

和明智地去研究和評斷那應擁護

或反對這學說的理由﹔並且在這

問題上，應常準備接納聖教會的

最後裁判，因為聖教會負有正式

解釋聖經和衛護信德道理的使

命。可惜，對這研究的自由，有

些人已經妄用了：他們靠著至今
所假設的論據和自這些論據帶來

的論證’便把這人體進化論的問

題，已經當作完全證實了的問

題。這個問題，既然天主沒有明

文毆示，我們應處以極度的明智

和謹慎（ EB 616) 
(4 ）關於多源論：「至於另一種臆測

的學說，即所稱謂的「多源論」’

36- 37 

聖教會的子女絕沒有上述討論的

自由。主張這種學說的人聲稱：

在這世上有些人不是由唯一的原

而且－亞當藉著本性的生育而存

在的，或者聲稱「亞當」一詞，不

是指「一個」原租，而是指「多對」

原祖，這種學說，教友絕對不可

接受﹔因為這種學說與歐示真理

的泉源于聖經和聖教會訓誨機

構關於「原罪」的道理完全不合，

因為原罪是來自一個人亞當所犯

的罪，這原罪藉著生育傳給了所

有的人，成了每個人的私自的罪

過（ EB 617) 
( 5 ）關於舊約的歷史性，尤其創前十

一章的歷史性，教宗除了抱怨有

些學者妄用了聖經委員會於 1948

年 1 月 16 日給巴黎總主教舒阿爾

樞機的信件外，又再次強調此信

的內容，並且加說：「若有時聖

經的作者，由民間的傳說中取材

（這是可能的），我們不要忘記他

們是有聖神默感的。因此，在取

捨或評斷這些傳說時，他們是不

能錯誤的，因此，作者引入聖經

中的民間故事，不可視為神話或

其他類似的奇談」（ EB 618) 

見到人、 1426 原罪、 208 太古史。

37 十誠

Decalogue, Decalogus 

「十誡」一詞始自依肋乃’在聖經
上沒有這一名詞，而只是以「十句話」

一詞（出 34:28﹔申 4: 13 ﹔ 10:4 ），來指

示天主十誠，這種說法亦見於希臘譯

本。十誠兩次明顯地見於聖經（出20:2-

17：，申 5:6-21 ）。這兩次的記載彼此間

有些微的出入，比如：守安息日的理由

在出是因為天主六日造化，第七日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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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出 30: 11 ）﹔在申卻是因為天主以他大

能之手救了以民脫離埃及（申 5: 15) 
同樣在貪他人財物的誠命上，出 20:

17 ，將他人之妻子放於家產之後，在申

5: 18 ，卻將妻子置於一切財產之上。至

於在孝敬父母的誡命上，申5:16的記載

較出 20:12 為長，外加「應照上主你的

天主吩咐你的．．．．．．獲享幸福」。其中雖

有這些細小枝節的區別，基本上是完全

一致的。這非只在希伯來原文上如此，

即在希臘譯本撤瑪黎雅五書及納市紙草

紙上，亦無不如是。在這些抄本及文件

上，姦淫、偷盜及殺人的位置雖然各

異，但其本質不變。

既然聖經上以「十句話」來指天主

十誠，很容易使我們想到原來的十誠，

即天主在西乃山上所頒佈的十誠，一定

是簡短的。反觀現在聖經上的記載，格

外是前數誠的冗長敘述，絕不能以「十

句話」來稱之。故此學者們的通見是一

定有一個「原始十誡」的存在。而在這

之外，聖經的作者後來在天主的默感之

下加以增補及擴充。它的原來面貌應

是：

(1) 不可敬拜他神。
(2) 不可影刻偶像。

(3) 不可妄呼上主。

(4) 遵守安息日。

(5) 孝敬父母。
(6) 不可殺人。

(7) 不可姦淫。

(8) 不可偷盜。

(9) 不可作假見證。

(10）不可貪財。

這「十句話」是天主親自刻在兩塊

石板上（申4:9-13 ﹔ 5:4，泣，24 ﹔ 9: 11 ﹔出

20: 1 ’亦見申 10: 1-4：，出 34:1,27,28)'
而這兩塊石板被放入約櫃中、被人抬著

遊行或遷徙、故此石板一定不會太大、

或太重、也正因如此、現在聖經上對十

誠的冗長記錄，是不會完全被刻在兩塊

不太大的石板上的，這也是學者們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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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有一個「原始十誡」的理由之一。這

兩塊石板被保存至撤羅滿時代（列上 8:

9,21) 

1. 十誠的分法

學者們的意見不間，按照准羅及若

瑟夫及一些教父們的意見，有些學者將

敬拜邪神及製造偶像分為兩條誡命，但

是奧利振（ Origen ）及奧斯定卻將二者

合為一條﹔相反的將貪戀人妻及貪圖人

財視為兩條誡命，前者的意見卻將這兩

條作為一條誡命看待。此外，十誠在兩

塊石板上的分佈，學者意見亦都各異，

有謂每板五條者，有謂三或四條在第一

板，其餘在第二板者，不過這都是一些

次要的問題。

2. 十誠與以民

由谷木蘭的文件及納市紙草紙上，

我們可以知道後期的猶太人對十誡是十

分重視的，他們不但熟悉十誠，而且要

天天背誦，並用以教訓自己的子女（申

4:9, 10：，見歲 1 :8 ﹔ 6:29 ）。君王時代的

以民更應在進入聖殿時按十誡來省察自

己的良心（耶 7:9見詠 15 及 24篇），並

於出聖殿回家時，將十誡默存於心，按

照它的訓示而生活（歐4:2 ）。格外是每

逢七年，即在豁免年的帳棚節期內，以

民要集合與天主重申盟約，要重讀天主

的法律（申 31: 10-13 ），而構成這法律

的主要核心部份，就是天主十誠，誦讀

這些法律又是此一慶典的主要節目。由

此可見十誠為以民實在是生活的中心及

生活的指南。

3. 十誠的性質

3.1 宗教的法律

它是絕對宗教性的法律，因為它是

天主親自以有形的最大威嚴，在西乃山

上頒賜給以民的法律。他將以民集合於

山下，準備接受天主的法律（出 1 9: 
17 ），整個西乃山冒煙冒火，天主在煙

火中降在西乃山上（出 19: 18﹔申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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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山猛烈震動，角號四起，天主藉雷霆

向以民首！！示（出 19: 19 ﹔ 20:19﹔申 4: 12 ; 
5:22 ），宣講十誠之後，並親手將之刻

於石板之上（出 31: 1 8﹔申 4: 13 ）。未
幾，以民竟向邪神敬拜，梅瑟將二石板

摔碎，以示其對不忠民族的震怒及反感

（出口： 19 ）。天主重將十誡刻於石板

之上（出 34:1 ），交給梅瑟慎重的保存

於約櫃之內，以資不忘，並表示以民對

它的最大的尊敬之心（申 10:5)

以民在見這些驚人的現象後，實在

怕的要死（申 5:24,25 ），對天主起敬起

畏，衷心承認天主的偉大及他絕對的主

權，因而全心許下要謹守天主的法律

（申5:27 ），並許下亦要如此教訓自己的

子女（出 12:36 ﹔ 13:8﹔申 6:7,22﹔等 l I: 
19 ﹔ 14:10 ）。因著這些法律的隆重頒

佈，天主正式揀選了以民作自己的特殊

產業，司祭的國家，聖潔的國民（出 19:

5,6 ），將來天主對以民的降幅與否，完

全在於以民是否全心守此法令（申 4:1;

5:30 ; 8: 1 ; 16:20; 22:7 ; 30: 15 ，亦見

依 18:19; 20:11 ; 33: 16，門，肋 18:5) ' 
而以民也明知十誠的存在為他們不是重

擔苦嗨，而是天主特別的恩惠，因為它

是惟一導致人們獲得生命幸福的門路

（申 10: 13) 
由此可見十誡是直接來白天主的宗

教法律，而不是經過人的智慧及哲理的

邏輯而推斷出來的人文倫理法，它遠遠

超過人類的法律，因為它是天主親自向

以民及人類歐示的生命之道。

3.2 明確的法律

十誡是明確的法律，而不是有條件

性的：「你應作什麼，你不可作什

麼」，而不是：「你若作什麼．．．．．．」’

這由十誠的導言就可以看得出來：「我

是上主，你的天主」（出20:2 ），所以你
不可殺人，姦淫，偷盜等。這句話後來

在全部聖經上，竟成了天主對一切人類

是生示的開場白，因為它明確的表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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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惟天主獨尊，只有他是全能無上的

大主，他的意旨為人類就是明確的命

令，人必須遵守無替。

十誠這種十分明確及毫無疑議的特

點，在一切其他東方文明古國的法律上

是找不到的，最多只有點滴的表示（ cf.

Pritchard, The Law of Eshnunna, pp 161-
I 6 3 ），絕無十誡般的整體法律的出

現。究其原因，不外是因為其他一切法

律都是人為的，惟十誡是直接來自真神

天主的敢示。也正因此十誡所約束的是

人的良心，而其他古老文明的法律，卻

只能約束人的外行。並且其他聖經上的

一切法律，也都無不以十誠為基礎及出

發點，故此十誠的偉大，在古東方及全

人類的歷史上，是惟一無二的，是永遠

常存的。在新約中耶穌及宗徒們多次引

用了十誠，並清楚指出遵守十誡是獲得

常生的唯一途徑（瑪 19: 18, 19﹔谷 10:

19﹔路 8:20﹔羅 13:9﹔雅 2: 11 ），並將
十誠的全部法律，總括於愛天主及愛人

的兩條新誡命上（路 10:27,28﹔瑪 22:

40) 

4. 十諧的時代

這在解經學的歷史上，曾經是一個

激烈爭持的難題。學者們大都採取兩個

極端：其一謂十誠是第八世紀的產品，

首先見於先知們的言論中﹔其二謂十誠

的全部現有形式已於梅瑟時代問世。在

這兩個極端之間，我們覺得採中間路線

的是最可靠的，這也是今日絕大多數的

學者們所有的主張：亦就是十誠的核心

部份，出於梅瑟時代，甚至梅瑟的手筆

（亦就是我們前面所提過的「原始十

誡」）﹔但是不可否認的，後人曾將它

加以引伸，補充，直至梅瑟五害的定版

時期為止。後來的先知們在宣講十誠的

內容，及以十誠的法條為武器，來斥責

以民的不忠不信時，他們已預料到十誠

的古老存在，雖然在言論上沒有將它精

確的指出。十誠的前三誡是以民神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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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39 畫一
一

基礎，其他的誡命則是自然法律的表

示，那麼，這些原始的自然倫理法律就

成了梅瑟組織以民神權政體的根據及基

礎。

38 十字架
Cross, Crux 

十字架的希伯來文原意是「樹木，

樹樁」之意，希臘文則有「木樁」意，

所指卻是一種刑具，即是將犯人以繩索

或釘子置懸木樁之上，使之受刑至死。

上邊的積木是便利施刑起見為後來所

加。兩木所造成之形式成「TJ字狀，後

來演變成拉丁形的「十」狀，及希臘樣

式「十」狀。至於所謂之安德肋形「X」’

則是後期公元十世紀中葉的產品。其垂

直木幹上並有臀座，使犯人得以稍息，

用以延長犯人的痛苦。初期的教友因這

種臀座不太雅觀，乃將之自耶穌的十字

架上除掉。至於普通所見的耶穌十字架

上的腳凳，則無歷史文件可證。所有者

只是來自六世紀末聖額俄略突爾斯的傳
說記載（ PL71, 711 ）。為一般受十字刑

的犯人，他們的十字架都很低，以便於

施刑，及易招曠野中之野獸來咬食犯人
的肉，這便是古羅馬皇帝所慣用的「判

受猛獸吞噬」的刑罰，只有特別嚴重的

犯人，他們的十字架是高高豎立起來

的，？為增加他們的恥辱，不便野獸啃食

其肉，而延長犯人在十字架上的苦刑。
據歷史的考據，第一次用十字架刑

罰的人是波斯人，後傳給希臘人，迦太

基人及羅馬人，後者在其所佔領的區域

曾大量施用。在中國的刑具中，雖有

刀、鋸、答、杖、械、經之類，但無十

字架刑之存在。
基督徒很早便用十字架來用作裝飾

品，但這種習尚卻並非始自教友，而是

遠在公元前亞述帝國時代的國王，如亞

24 

述巴尼巴即已用來作為裝飾品。其次考
古學家在墨西哥古代的文化中，亦發現

有同樣的習尚。至於印度人所用的

「市」形十字架之意義，則不得而知，

可能是天文學的一種記號。

39 十城區
Decapolis 

「十城區 J ’顧名思義，即知是指

十座聯盟自治的城區而言。構成這一區

的城市為：大馬士革、辣 j去納

(Rafana ）、 2日塔納（ Katana ）、熹托頗

里（ Scythopolis ）、狄翁（ Dion ）、革

辣撒（ Gerasa ）、非拉德非雅（ Philad

elphia ）、培拉（ Pella ）、希頗斯

(Hippos ）及加達辣（ Gadara ）。這些城

市（除熹托頗里之外），都位於約但河

東，其居民皆深受希臘文化及宗教的影

響，多為外教人。公元前63年，龐培更

加以組織，使之在敘利亞總督的監管

下，自由獨立，有自己的日曆、言語

（希臘文）、法律及宗教。在此區居住

的猶太人，雖然有自己宗教上的自由，

但無公民權。不過在歷史上這十座城的

數目，因為政治及環境的變遷，多少亦

有出入。終於公元第二世紀的中葉，這

一區開始解體，因為有些城市被劃分給

阿拉伯的羅馬行省。

新約中三次提到「十城區」：在耶

穌的聽眾中有些來自「十城區」’大概

是些猶太人（瑪4:25 ）：耶穌治好一個

來自革辣撒（十城區）的附魔人，事後

此人在「十城區」傳揚耶穌的名聲（谷

5:2 21 ）。至少在一個機會上耶穌白漆

冬去加里肋亞湖邊時，經過「十城

區」’並在此地治好一個聾啞病人（谷

7:31 37) 



二畫

40 十字記號

Tau, Thau 

原是希伯來文字母第二十二個，也

是最後的一個字母。它的古代書法作十

字形，故思高本譯作「十字記號」（則9:

4 ）。在希臘譯本及拉丁通行本上的哀l

22 ﹔ 2:22 ﹔ 3 ：“’的，66 ﹔ 4:22 及詠 1 19: 
169 的節數之前，置此記號，但在其他

譯本上，已不復見。

41 十二支派﹝支派l
Tribe, Tribus 

支派是古代社會中的一種組織，支

派之下又分部落及家族，各有其首長維

持治安行政。遇有戰爭發生，則由首長

來召集全民團結禦敵。但是支派之組

織，卻是一個相當複雜的歷史問題，蓋

它之形成，並不是靠單純的血統關係，

而亦有其外在的因素，比如弱小民族的

自形加入，或者被征服民族的強迫參加

等。至於以民十二支派的歷史及形成演

變，我們可以簡述如下：

t:JJ~十三支派：天主特選了以色列

民族什＼J：~ 自己的百姓，賜給它一塊土

地，使ι在這塊領土上能夠生存、發
展、獨立自由。但是構成這個民族的主

要成份，卻是它的十二個支派，這是自

雅各伯以下，以至新約時代，甚至時至

今日，仍然存在的牢不可破的傳統觀

念。證明自己是以色列人的最妥當及最

簡便的方法，是提出自己是屬於某某一

個支派的實據，

十二個支派的來源，固然是出自雅

各伯的十三個兒子，他們是以民十三個

支派的創始人，可是聖經上對十二個兒

子記載的方式卻大有出入。首先在創

29:31-30:24 及的： 16-20 錄出了雅各伯

每一個兒子的誕生。按照他們的年齡及

40-41 

出生的先後，官式地排列下來。其中主
要強調的一點，是皆是雅各怕的兒子，

以雅各伯為出發點及中心。但是在另一

方面，聖經，卻更實際地強調生母的重

要性，按照不同母親所生的兒子，好似

分組來編排開來。於是有肋阿的兒子勒

烏本、西默盎、肋末、猶大、依撒加爾

及則步隆，這六位兒子自成一組，是謂

「屬肋阿的支派。」其次有辣黑耳的兒

子若瑟及本雅明是謂「屬辣黑耳的支

派」。再其次有兩個牌女所生的兒子

丹，納斐塔里、加得及阿協爾是謂屬

「牌女的支派」。最後雅各伯更將若瑟

的兩個兒子默納協及厄弗辣因過為己

子，如己所生（創刊章），如此滿全了

十二個兒子的數目。這種不依年齡而依

生母排列的次序，明顯地見於兩個十分

重要的聖經文件上（創的：3-27 ：雅各伯

的祝福﹔戶 26:5-51 ：戶口的登記）

雖然在聖經其他的部份，十二個兒

子排列次第有些許的出入，但是，「十

二」這個數字卻是鐵定不變的事實。至

於這十二個支派的構成是否真正符合歷

史的演變，則另有他論。首先我們要知

道十二個支派向來未有在同時以同等的

身價及重要性存在過，比如．當勒烏本

及西默盎已成為茁壯健全支派的時候，

默納協及厄弗辣因支派卻仍在萌芽發展

的時代。由此可見所謂十二支派是先天

硬性規定的，有不少人為的成份在內，而

不一定是民族歷史自然發展演進的結果。

如果我們仔細注意一下聖經歷史的

記載，便不難體會到十二支派的雛型，

原來只是屬肋阿的六個支派，因為這六

個支派在聖經上是一成不變地，向無遺

漏地被記載薯，而這個以「六數」為聯

盟中心的事實，在聖經上是有先例可尋

的（見創 25 :2; 36:20-28 ）。由此我們

可以推想到十二支派的前身，應是六個

支派的聯盟。其他的支派則是後期漸次

加入的，終至構滿預定的十二個支派的

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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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十二小先知
Minor Prophets, Duodecim 
Prophetae 

「十二先知」的遺著，早在公元前

二世紀已訂為一集，見德的： 12 。後來

的希伯來作家，如若瑟夫 （ Contra

Apion. I 8,3 ），以及巴比倫的塔耳慕

得 （ Baba Batra 14b-15a ），都援用此

名。在「先知」上冠以「大」「小」二字，
按學者的意見，是始於聖奧斯定。聖師

冠以「大」「小」的用意，並不是為品別

高下，只是因為這十二位先知的作品分

量較少的緣故，與先知的使命毫無關

係，因為所有的先生日都同樣是天主的使

者，天主的代言人。他們的使命，同樣

是向人民宣告天主的旨意，勸告人民悔

改，謹守盟約，並準備救主默西亞的來

臨。

十二小先知任職的時代，是從公元

前八世紀至四世紀。他們先後為天主所
召選，或在北國以色列，或在南國猶

大，各按當時宗教的情況，及道德的需

要，或為衛護天主的權利，或為謀求人

民的幸福，負起他們充當先知的特殊任

務。

十二小先生日的次第，思高本是依照

瑪素辣經文和拉丁通行本的次第：即
歐、岳、亞、北、納、米、鴻、哈、

索、蓋、臣、拉，至於他們任職的年

代，則在每條內另行說明。

十二小先生日為研究以色列的歷史、

宗教、禮儀、敢示演進、默西亞論，以

及舊約文學上的種種問題，實有莫大的

貢獻。因為它為舊約史書補充了許多資
料，不論是有關宗教方面的，或政治方

面的。同時十二小先知對當時的宗教與

社會所作的批評與譴責，為生活在今日

的人類，亦不失其固有的價值。

見 457 先知及有關各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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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十二宗徒訓言
Didache 

是某教會所收集的宗徒11111誨集，大

約在公元 50 至 70 年聞出於安提約基雅
教會，聖亞大納削、歐色彼和魯、費諾曾

提及本書的存在。本書的內容：除講述

生命與死亡兩條路線之外，記述關於聖

洗、聖體、告解的禮儀﹔守齋期與其他

紀律的制定。此外，本書引用了許多聖

經經文，為校對聖經經文亦有其價值。

現有的最好訂正本，為在耶路撒冷所發

現的希臘手抄本，布蘭紐（ Ph. Brye

nnios ）於 1883 年在君士坦丁堡出版問

世。

44 十二宗祖遺囑
Testaments of the Twelve 
Patriarchs, Testamenta XII 
Patriarcharum 

本書就文體言，是一本默示錄。作

者似乎是一位法利塞人，在公元前137

107 年間以希伯來文寫成的。此希伯來

原文早已失落了，今只存有希臘、亞美

尼亞、斯拉夫和拉丁等語譯本。

自著作時代起，至公元第一世紀，

本書經過了一些修改不口增添。這類修改

插入的文句，有些是屬於猶太人的，有

些則屬於基督信徒。基督徒插入的文

句，都是指示基督降生和他救贖人類的

功業。本書的特點，在於講論世人所應

遵守的道德﹔很堪注意的是作者特別提

倡愛人之德。道德以外，作者講述有兩

位默西亞：一位屬肋未支派，另一位屬

於猶大支派﹔並且還講論假基督，人身

的復活，魔鬼等道理。

許多古時的教父引用本書，可是聖

教會總沒有以它為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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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三館
Three Taverns, Tres Tabernae 

地方名，位於古阿丕雅大道之旁。

當時羅馬的教友聽說保祿即將到來，於

是出城沿阿丕雅大道南行遠迎。一批抵

達更遠的阿丕約市場，約六十五公里之

遙，另→批則在羅馬南方四十九公里處

的三館等候。此處有導向安齊約

( Anzio ）的叉路。

的三松

Samson 

人名，意思是「太陽之子」’是七
位大民長中最後的一位。他一生的事蹟

頗詳細地記載於民 13 16 章中。今簡述

如下．三松屬於丹支派，是瑪諾亞的見

子， J昨辣地方人。上主的使者預先報告

了他的誕生。他生來力大無窮，這與他

不剃頭削髮的「納齊爾」願有關。年青

時便空手殺了一隻雄社的獅子。他為民

長凡廿年。但是他並不如其他民長似的

帶兵打仗，而是以個人的英雄作為來抵

抗折磨敵人一培肋舍特人。他首先為

報復培肋舍特的女子 提默納地方人

的不思，捉了三百隻狐狸，在牠們的尾

巴上繫上火把，讓牠們受驚而亂向培肋

舍特人的莊田跑去，將莊緣葡萄園等燒

盡，並擊殺了三十個人。其後更用一個

驢腿骨殺了一千培肋舍特人。在另一個

機會上，將迦薩的城門拔起，背到赫貝

龍對面的山頂上去。

其後又愛上了一個名叫德里拉的女

人。這個女人，成了他失敗、坐監、被
制眼、受辱，終至死亡的原因。德里拉

受賄於培肋舍特人的酋長，以甜言蜜

45-47 

語，探得他力大無窮的秘密後，於是夜

間將三松的長髮剪去，而使他束手就

擒。但在他臨死時，仍然將達貢神廟破

壞，與廟中的三干男女同歸於盡。

不少的解經學者認為三松事蹟的記

載，是一連串民間怪事奇間的幻想結

構，但同時卻承認這個記載具有它的歷

史核心，因為它歷史背景的記載，多與

當時的情形完全相符，應發生在公元前

十二至十一世紀間。但是幾乎一切的非
公教學者，都認為它是單純的神話記

載。有的更將三松比作希臘神話中的大

力士一赫辣客肋，或推斷三松是以民

的太陽神。但這種說法未免太牽強，因

為三松的父母是惟一真神的熱心崇拜

者，以民的宗教亦是不准太陽神敬禮存

在的。

聖保祿在他的書信中，特別強調三

松猶如其他以民間的偉人，「藉著信德

征服列國，執行正義，得到恩許，杜住

獅子的口．．．．．．」（希 11·咒，見民 13-16

章）

47 三位一體奧義
Mystery of Trinity, Mysterium 
Trinitatis 

天主聖三，或天主三位一體的奧

理，是永生天主的敢示，是天主內在生

活奧義的敢示。要詳解天主三位一體的

奧蹟，不是人所能作的。按聖經的教

義，信奉基督聖教的門徒，皆信天主有

一性一體，這「性」是為三位所佔有，

即聖父，聖子，聖神。聖父即舊約所稱

的「雅威」’聖子稱為「聖言」’或降

生的聖言耶穌基督﹔聖神（基督教稱為

聖靈），為父及子所共發的神，即父子
共同的愛火﹔三者雖殊其位，但在本性

上為一，只是一個天主。景教碑為說明

這奧理，則用「三一」、「三威」即「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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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明子，風淨王．．．．．．」等。

天主三位一體的歐示，在舊約中只

是準備（見天主智黨、聖神、重言各

條），在新約中則趨於明顯。筆者只略

述新約關於這端道理的歐示。

1. 舊約

不少教父，如德都良、巴西略、納

齊揚的聖額俄略、金口聖若望、亞歷山

大里亞的聖濟利祿、聖厄主法尼以及聖

多瑪斯等，他們都認為三位一體的奧理

在舊約尚未敢示過，筆者接受這種意

見。可是另一方面也認為舊約中有些經

文或事件，實際上已準備著這奧理的敢

示。到新約時，天主恩賜了自己的內在

生活，自己本體的毆示。

舊約中準備天主三位一體的散示，

就是唯一的天主為表示自己的作為，利

用了複數，如創 l :26 「讓我們照我們的

肖像造人．．．．．．」 3:22 ﹔ 1 1 :7﹔依 6:8 等

處﹔或天主顯現時常藉著「上主的使

者」（創 16:7-13 ），或帶領其他兩位（創

18:1-22; 21: 11 18 ），或使依撤意亞聽

到「色辣芬」讚頌天主時，三次高呼：

「聖、聖、聖」（依 6:3)

此外，「天主的話，」或「聖言」’

「天主的智慧」和「天主的神，」有時描

寫的這麼具體，好像人格化了，或具有

位格了﹔我們以為天主使用這些辦法，

是為預備後世的人，比較容易接受他敢

示自己為三位一體的奧義。換言之﹒天

主以舊約這些道理準備新約的天主聖三

的散示。實際上，在聖子降生以後，去

讀這些經文，也許能夠說：這些舊約經

文的深意，實是指示天主聖三的奧義。

參見歲8:22-31 ﹔約2狄德24:22-27﹔智

7 : 22-30 等處。

2. 新約

為證明三位一體奧義的經文，最古

的有聖母領報及耶穌領洗的記述，見路

1 :26-38﹔瑪 3:13-17﹔谷 l :9, 1 l ﹔路 3':
21,22﹔若 l :27-34 。其它的主要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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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格後13: 13「願主耶穌基督的恩寵，和

天主的愛情，以及聖神的相通與你們眾

人相偕。」這句話不但很明顯的證實了

天主聖三的道理，而且也指出了信友超

性生活的根源和基本原理。聖宗徒說明

超性的生活，是以基督的恩寵開始，因

為是基督以救贖之功，給我們賺下了一

切恩寵﹔這一切恩寵全是出於聖父的

愛，並藉著聖神分施於我們信眾（弗 1

3 - 1 4 ）。這端道理也是「神恩」

(Charisma ） 道理的基本（格前 12: 1 

11 ）。請特別注意下面的話﹒「職分雖

有區別，卻是同一的主所賜﹔功效雖有

區分，卻是同一的天主，在一切人身上

行一切事。聖神顯示在每人身上雖不
同，﹛旦全是為人的好處」（格前 1 2: 

5,6,7 ，亦參閱羅 12:3-13 ）。由於這超

性的神恩是由天父，聖子及聖神而來，

教父們很合理地推論出天主一體包含三

位，而每位都有同一的天主性。

除了以上所引述的經文外，還可研

讀羅 8:14-17 ﹔ 15: 15 33﹔格後 l ：訓，22 ﹔

弗 4:3-6：，伯前 l :2 等。在瑪 28: 19 所記

的授洗的儀式，十分清楚表示天主三位

一體的奧義：「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成

為門徒，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給他們

授洗。」「名」為單數，說明天主的唯一

性﹔但同時用「父、子、聖神」三詞，

已明顯地把唯一的天主區別為三位。

「因．．．．．．名」按原文更好譯作：「給他們

授洗，使他們歸於父及子及聖神。」這

表示信徒因洗禮己奉獻與天主聖三，成

了天主的所有物，並且與天主每位有著

特殊的關係：父是信德之恩和一切救恩

的本源（瑪 1 1 :27 ），于將受洗者接納在
他的教會裡 (f,馬 16: 18 ），使他們成為他

妙身的肢體﹔聖神是天主施給受洗者的

最大的恩惠（瑪 3: 11 ﹔ 10:20﹔路 24:49 ﹔

宗 2:38 ）。「因父．．．．．．」的經文僅見於

瑪，此經文與古教會普通所用的：「因

主耶穌基督的名受洗」（宗 2: 38 ）的經

文，根本上沒有區別，後一種經文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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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說明某人因洗禮成為基督徒，前一種

經文則更明顯指出洗禮的內在效果。事

實上，這兩種付洗經文，古教會曾不加

區別的予以應用，見十二宗徒司！！言

(Didache 7:1,3 ; 9:5) 
若一 5:7 ，雖然很清楚的記載了天

主三位一體的道理，但批判學者認為不

屬於原文，是後人所插入的詮譯，故此

這一句只是一種口傳的證據。

見 1359 若望夾j主、 1233 洗禮、 2103 聖

事、 190 天主、 1293 耶穌基督、 2104 聖神、

1453 恩寵。

48 上主

Jahve, /ahve 
見 190 天主

49 土主的日子
The Day of the Lo 「d,

Dies Domini 

上主的日子，是天主顯示自己的威

嚴和公義的日子。預報上主的日子特別

的人士就是先知。他們有時描寫這日

子，有如世界末日的審判，有時把這日

子與默西亞的來臨聯起來，有時也描寫

得有如上主的交戰和勝利，尤應值得注

意的，是在新約中，「上主的日子」通

常成了 τ 基督的日子」’或「主的日

子」’指示主耶穌再度的來臨和相繼而

來的公審判（見格前 6:5﹔斐 1:6﹔得前

5:2等）。在本文內即按舊約和新約來略

述「上主的日子」的由來和其意義。

1 舊約中的上主的日子
「上主的日子」的概念的產生與產

生的時代，按照筆者的意見，是出於民

長時代：那時以色列人，因為屢遭四周

仇敵的迫害，人人渴望上主的日子迅速

來臨，因為只有在那日，異邦的敵人才

能遭受應得的懲罰。追後亞毛斯曾警告

以民那一日非但異邦人得受懲治，而且

連不忠實的以色列人，也將受天主的懲

罰。以民認為有一天天主定會懲治敵

人，有如昔日率領祖先出離埃及，消滅

了法郎的軍隊一樣﹔由這一觀念，他們

推論到「上主的日子」為以民是一個光

明的安慰的日子﹔可是先知相反地警告

他們，那日子將是黑暗的日子，因為至

公至義的天主要懲罰所有犯罪的人，不

論是以民或是外邦人（亞 5: 18 ）。按照

亞毛斯一上主的日子的第一位講道員

于這日子乃是個審判的日子。在充軍

以前，先知多次把歷史上的大事作為

「上主的日子」，因為在那些日子中，

主顯示了自己的公義，要日米德揚的日子

（依 9:3 ），某勝利的日子（依28:21)'

若蘇厄的日子（蘇 10: 12······ ），依次勒

耳的日子（歐2:2 ）等。既然這些歷史上

的大事變，大都是屬於戰爭與最後勝

利，自然而然地，先知們便用戰爭的色

彩來形容「上主的日子」’主要的色素

是：（ I ）戰爭的口號，如：「上主的日

子近了」（則 30:3······) ' (2 ）上主召

集自己的戰士（依 13:3······), (3 ）上

主使敵人惶惑（申 28:7 ）。再說，這個

日子，因為有上主的親自干與，也是個

「密雲的日子」（則 30:3 ），是一個「忿

恨．．．．．．毀滅的日子正案 l : 18 ）﹔到那一
天，「諸天要如卷軸般捲起」（依 34:

4 ），「天地要震盪」（岳 2: 10 ）。又是

一個荒廢的日子（依 7:23 ），像索多瑪

及哈摩辣的災難的日子（索2:9 ），然後

就是大審判，清除、終結的日子（則 7

等）

上面所提及關於「上主的日子」的

經文，差不多都呈現著一些屬於末世論

的成份。可是大概來講，在充軍以前，

上主的日子通常是指歷史上的一場大事

變，連耶京之陷落也是上主的日子，是

上主忿怒的日子（則 13:5 ﹔ 34: 12﹔哀 I: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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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23: 22 ）。但這與歷史密切聯合的

「上主的日子」，在充軍時，直到新約

時代，漸漸變為指示末世的審判。這我

們由素、拉、岳、區諸先知書中可以看

得出來。然而不論是舊約或是新約，

「上主的日子」這一概念，顯示出一端

大道理：即創造萬物的天主，以正義並

以仁慈領導人類的歷史。正義與仁慈並

不是時常聯繫在一起的，如依 2:6,22·

但多次是聯繫在一起的，因為當先知預

報全然毀滅時，同時也報導終有一部份

「遺民」會得救，如依10:20,23等。充軍

時和充軍之後，「上主的日子」雖然是

依據歷史上的一段事實，但多次加以昇

華，而指屬於末世的事蹟．如天國的來

臨，公審判和今世的終結等。比如匣14

章即是出色的代表作。在這一章內，包

含了「上主的日子」所有的主要現象：

如戰爭的慘狀，遺民的得救，上主自己

出征有如昔日，戰敗天國的仇敵，地勢

的變遷，地震，上主和眾聖的來臨，默

西亞國的首都耶路撒冷獲享太平，頑固

的異民遭受炎禍，萬民前來朝聖等。

總而言之，「上主的日子」這一觀

念，時時在提醒以民，並提醒新約的基

督徒：領導並完成人類的歷史的，只有

天主。

2. 新約中的上主的日子
新約中仍保留著舊約的詞旬，如上

主，或天主的日子，見伯後3:10,12﹔宗

2:20 等﹔此日子也稱為「審判的日子」

（伯後2:9﹔若~4: 17) ，「得救的日子」

（弗 4:30 ），「那偉大的日子」（猶 6) ' 

「末日」（若 6:39 ﹔ 11 :24 ﹔ 13:28 ）。可

是特別地稱為「基會的日子」，或「耶

穌基督的日子」，或「主〔耶穌〕的日

子」（斐 l :6,10 ; 2: 16﹔格前 1:8; 5:5) 

等。「上主的日子」所以變成了為「基

督的日子」’是因為主耶穌曾說過：

「因為猶如閃電由天這邊閃起，直到天

那邊：人子在他的日子裡，也要這樣」

（路 17:24 ）。於是一方面耶穌以上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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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為自己一人子一一的日子，另一
方面原始的教會確信耶穌是天主聖子，

是奉了天父的命令要審判世界（若 5:

22 ），故此可明白為何古時的信友，或

把上主的日子歸屬於聖父及聖子，比

方：默 6: 17 「他們發怒的大日子」﹔或

把經上「上主的日子」改變為「基督的

日子」’「主的日子」’「報復的日子」
（路 21:22 ），或更簡單地改作「那一

天」。
新約中「基督的日子」多次是指那

已開始的末世時期，見若－2:18﹔瑪24:

19﹔路 17:22,26 ﹔ 21 :6 ，即教會的時

期﹔可是這詞句經常是指示「人子」的

至偉大的日子，即基督蒙受最大的光榮

的日子。於是「基督的日子」包含了耶

穌再度來臨，世界的審判及耶穌所受至

上的尊榮三種成份（瑪 24 ﹔ 25 ）。耶穌

為描寫「人子帶著威能和大光榮」那一

天（瑪24:30 ），也利用了舊約描寫上主

的日子所用的一些成份﹔但新約中更新

奇而獨特的成份是．帶著威嚴和大光榮

而來的是「人子 J 0 換言之，這新奇而

又深奧的歐示即是：天主要藉著聖子，

即降生為人的聖子，來完成世界的歷

史，來玉成宇宙的命運，見格前 15:24

28 。

新約中那最深奧而又最難解的默示

錄，雖然使用了許多神秘的數字、象徵

和比喻，骨子裡卻與「基督的日子」的

大論題相連。該書非但解釋了吾主的

「末世言論」（瑪 24 ﹔ 25 等處），而且領

讀者稍微明白吾主的那句神秘的話﹒

「人子帶著威能和大光榮乘著天上的雲

彩降來」（見默1:12-20 ﹔ 5:1-14 ﹔ 19: 11-
21 等），和聖保祿所記載的另一名句：

「因為基督必須為王，直到把一切仇敵

屈服在他的腳下．．．．．．」（格前 15:27 ,28 ）。

見418末世論、 464再來、 2320審判、 419

末日審判、 1360 若望默示錄、 2481 默示錄、

298 以色列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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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上主的使者﹝天主的使者l
Messenger of the Lord, Angelus 
Domini [Messenger of God, 
Angelus Dei] 

聖經上多次提到「上主的使者」’

似乎是與其他的普通天使完全不同。他

的使命是造福以民，只有一次是為懲罰

以民（撒下 24:16﹔編上 21: 16 ），因為

他們犯了罪惡（出32 :34 ）。但使人費解
的是這位天主的使者出現時，有時儼如

天主自己，有時則僅是天主的代表：見

創 16:7可 13 顯現於亞巴郎的妾哈加爾，

創22:11-15顯現給亞巴郎自己，出 3:2-

4 顯現給梅瑟。

絕大多數的教父認為上主的使者，

就是以人形顯現的天主自己，暗示第二

位降生成人的道理，並在三位同時顯現

給亞巳郎的敘述上，暗示了天主三位一

體的信條（創刊：2,3,10,13 ）。但是，從

另一方面，有九位非常著名的教父，

如：熱羅尼莫、奧斯定、大聖額俄略

等，主張上主的使者並非天主自己，而

是一位天主屬下的天使。後代的神學家

及解經家多隨此說，而使問題至今無法

解決。如今且看一下他們不太確定的理

由：（ I ）無人見過天主（若 I: 18; 4: 
12 ）。不過我們說天主的本性本體的確

沒有人見過，但是見天主的外形則是另

一回事。（ 2 ）天主在舊約中，總是委派

天使作天主與人類的中間份子。此說的

理由更為見拙，因為天主不受任何限

制，可以在某些情況下親自借外形顯現

於人，如聖經上所載（見前）。最後有

拉岡熱（ Lagrange ）出而調解謂：最初

天主的確借天主的使者親自發現，但是

自以民犯罪之後（見出口： 34 ﹔ 33: 3-

17 ），天主的顯示愈來愈少，後只委於

天（吏，而在以民方面因覺天主越來越

遠，越高超不可及，乃將古文件天主親

自顯現的地方加以修改，加上「上主的

使者」字旬，但因修改的不夠徹底，遂

有似天主自己而又非天主自己的矛盾現

象。

見 192 天使及 2533 總領天（吏。

51 上主的僕人
Servant of Jahve, Servus /ahve 

所謂「上主僕人的詩歌」按聖經學

者的公論，是依 42:1-9; 49:1 9a ; 50: 

4-1 l ﹔曰： 13 53 : 12 四首詩歌。有些學

者願加上依61: 1-3 。此外，經師對每首

詩歌所包含的節數的見解不同，但大概

都拒絕加入61: 1-3 ，因此，只存留上述

四首。這四首詩歌中的上主的僕人到底

是誰？是一個人，或是一個團體？如果

這僕人是一個人，又問：是歷史上的人

物，或是一個歷史上而同時又是末世時

代的人物，即默西亞？這四首詩歌是怎

樣組成的？
關於這些問題所寫的書和論文相當

繁多，可成為一個小圖書館﹔同時關於

這些詩歌作者的意見，也非常複雜。

1 .「僕人」一詞的意義
「僕人」，在聖經內，通常與「奴

隸」有別﹔僕人是指一位自顧忠誠侍奉

神或君王的心腹，奴隸則是一個被強

迫，失去了自由，專供驅使的人。

依這四首詩歌中的「僕人」’必包

含這種意義。依照這種意義﹔舊約上

「僕人」這名稱也用以指稱亞巴郎、依

撤格、雅各伯（申 9:27 ），梅瑟（出 14:

31 ），若蘇厄（蘇24:29 ），達味（詠 18:

1 ），先知（列 9:7 ），復興時代達味後

裔的君王（則 34:23 ﹔ 37:24﹔匣 3:8) , 

約伯（約 1 :8 ﹔ 2:3 ），則魯巴貝耳（蓋

2:28 ），以色列民族（耶 30:10 ﹔ 46:27 ﹔

則 28丈夫厄下 1: 10 ）。他們所以稱為

「上主的僕人」’是因為上主曾利用他

們或派遣他們，去執行自己的工作。

「僕人」也指「天使」，或「天神」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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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4:18 ），但最值得注意的是，連巴比

倫君王，一個異教徒，一個敵國的君主

拿步高，也稱為「上主的僕人」（耶 25:

9 ; 27:6 ; 43: 10 ），理由當然不外，天

主也利用他來完成自己的計劃。此外，

還有一位異教皇帝居魯士竟稱為天主的

「受傅者」’即默西亞，因為天主曾使

他幅起，以武力解救自己的百姓，脫免

巴比倫帝國的奴役。

在依後編 40-66 ，或更好仔細說，

在 40-55 ，「上主的僕人」通常是指選

民以色列，同時也指一位神秘為以色列

民族工作，而又遭受以色列民族迫害的

僕人。依41 :8 明說：「但是你，我的僕

人以色列」，同樣 42: 19 ; 43: 10; 44: 1; 
48:20﹔（後二處以雅各伯代替以色列，

意義完全相同，因為以色列十三支派出

自雅各伯） 49:3 （按不少而且負盛名的

學者，以為這節內的「以色列」應當刪

去）。此外在耶30: 10 ﹔ 46:27﹔則28:25 ﹔
37:25 ，稱雅各伯為「僕人」’以代替

「以色列」，如此，三名互用不分。

2. 這位「僕人」到底是誰？
依照普通解經學的原則，一個名

詞，一個詞句，在同一部分章節內，應

有同樣或相類似的意義。因此，只要一

看，在依 40-55 遇到「上主的僕人」’

「我的僕人」及類似的詞句，它們所指

應是以色列人民才對﹔但如認真去研讀

依後編 40-66 ，尤其 40-55 ，就毫無疑

問先生日或作者有意指示兩個僕人：一是

以色列 雅各伯即選民（ 41 :8,9 ; 42: 

19; 43:10; 44: 1,2,21 ; 45:4; 48:20; 49: 
3 ，這節內的「以色列」名字有問題），

一是那位神祕的上主一「雅威」的僕

人。

2.1 兩個僕人的分別
兩個僕人的特點，不但不相同，而

且恰恰相反：

2.1.1 第一個僕人明說是選民雅各伯

以色列﹔第二個僕人，卻除了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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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問題的依 49:3 外，是個無名氏

人物。
2.1.2 第一個僕人顯然是一個團體，第

三個僕人卻具有個體的標誌。

2.1.3 第一個僕人是被動，他所享受的

全是上主對他的作為﹔第二個僕

人卻是自動的，自告奮勇去完成

他所負的艱苦的使命。

2.1.4 第一個僕人是個罪犯（ 40:2 ），是

個充耳不聞的「聾子」’是個視而

不見的「瞎子」（ 42: 18 20,24,25 ; 
43:25-28 ），他固自己所有的罪惡

勞累了天主，煩擾了天主（ 43：泣，
24 ），反之，第三個僕人卻是「正

義的」（ 53: 11) 

2.1.5 第一個僕人的罪債是要清償的

( 40:2 ），第二個僕人不但沒有什

麼罪惡，反而「承擔了大眾的罪

過，作了罪犯的中保」（ 53:12 ）。

2.2 上主僕人的超越性

兩個僕人這些恰恰相對的標誌，不

過只是初步的認識，更應注意的是上主

僕人的超越性，即上主的僕人有一些性

格和能力及所作的事，在依後編內，只

能歸於上主自己，如：

2.2.1 上主是仁義的（ 45:21 ），同樣，

上主的僕人是「正義的」（ 53:

2.2.2 上主使人獲得「義德」（亦譯作「勝

利」），他的僕人也「使多人成義」
(53:11) 

2.2.3 上主賜給世人「法律」、「正義」

及「光明」（ 51 :4 ），他的僕人也
給萬民傳佈真道、教誨、光明

(42:1-4 ; 49:6) 

2.2.4 上主依照正義進行審判（ 41: I ：，的：

26 ﹔ 44:7 ），他的僕人也根據公義

進行審判（ 50:8 ），且把自己的理

由完全託付給上主（ 49:9) 

由以上所述，可以明白為什麼現代

一般解經學家拒絕將猶太人當作「上主

僕人」的意見。他們以為「上主的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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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依後編內通常是指以民，但因為以民

不合乎詩家在這四首詩歌內所描寫的上

主僕人的性格，所以他們另去尋找一更

合乎歷史，更合乎這四首詩歌的內容，

以及語言學的見解。其實學者經過一番

苦心後所覓得的，並不是一妥善，為一

般學者所公認的學說，而只是一些彼此

互相矛盾的見解。學者這些不同的意

見，也許能促使我們加深研究這些實應

視為舊約中最高尚，最深奧的預言，但

我們最後不能不讚歎拉岡熱（ p. 

Lagrange ）所說的話：「學者們迫切地

去找，誰是這上主的僕人，雖然新約上

早已說明他是誰，而一千八百年以來，

一切基督徒也從來沒有懷疑這位上主的

僕人是指的誰」。

簡單地說：認定這四首詩歌中的上

主的僕人，就如依後編其他的地方，是

指的以民，實在是不合理的，因為，上

主的僕人為以民辛勞，受以民的迫害凌

辱，努力領導以民和異教外邦人民歸向

上主。由於上主的僕人不能是以民，所

以學者發現了「理想的以色列」’或「先
知集團」或「熱誠以色列人」等所謂「集

體的學說」。可是許多批判學者對這種

見解並不滿意。這四首詩歌中的「上主

的僕人」是有血有肉的個體，先知或作

者以「上主的僕人」是指的一個世間的

人物，為此，他們再提出了厄提約丕雅
太監所提出的問題：「先知說這話是指

誰呢？是指自己，或是指別人？」（宗8:

34 ）。他們的答覆很不一致，最主要的

不外是：上主的僕人是居魯士，是巴比

倫人所恭敬的塔慕次神，是耶苛尼雅，

是則魯巴貝耳，是默叔藍，是作者自己

一他被殘殺後，他的一位門徒以詩歌

來詠讚他的為人 或是一位無名氏殉

道者等等。作者由於他的活動高尚，他

的苦楚深沉，他的殉道殘忍，便將他描

述得有如梅瑟，有如約伯，有如耶肋米

亞，有如約史雅、希則克雅、烏齊雅

等。最後的幾種意見，有的學者講論得

比較清楚。如此，這四首詩歌不是依後

編的作者所作，而是後來一連串的作者

所作，起初獨自流傳，後來才被編入依
後編內。

按筆者的意見，上主僕人的四首詩

歌，雖然能獨立存在’事實上也不十分

精密與上下文相聯，但如詳加細究其中

的用字、思想和文氣，與依後編相同，

就不難斷定是同出於一個作者。

今為說明「上主的僕人」究是誰以
前，先讓我們按照這四首詩歌的內容，

來描述一下他的面貌。

3. 四首詩歌的脈絡和教義

這位神秘的僕人是沒有固有名字

的，他的職責是先知兼可祭，同時也似

乎是位君王。他由於充滿天主聖神，才

給萬民傳佈「真道」。他執行職責時，

不像一位有權勢的君玉，卻像而且還遠

超過富有含忍的梅瑟和良善而有耐心的

耶肋米亞﹔經過他，天主要與人類訂立

新約﹔經過他，天主要光照萬民（ 42：卜

9) 

這位神秘僕人所負的使命的目的，

是在消滅偶像的崇拜，使人獲得精神上

的自由，而去光榮惟一永存的真天主。

這位僕人為慷慨履行這高尚的使命，一

方面請遠方的人前來聽從他的教導，另

一方面又像耶肋米亞一樣，向人揭示他

所蒙受的偉大而困難的神召。他由這神

召所負的最大的使命，不只在乎振興以

色列，而更在乎光照萬民，使天主的救

恩遠遠地極。這位僕人的使命是充滿了

困難和失敗，但他仍勇敢向前進行，因

為他的「正義」是在乎天主，他的「報

酬」也是在乎天主。再說：藉這位忠信

的僕人，仁慈的天主實踐了給聖祖預許

的諾言（ 49:1-7)

為把上主的恩許，轉交給選民及異

民，這位僕人不但如梅瑟和耶肋米亞一

樣去傳道，在世上奠定了「真道」，而

且他還遠遠超過這兩位舊約的大聖，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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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如一「弟子」敬聽天主的話，天主遂

使他的唇舌像把利劍，派他像一位新梅

瑟，作引導新選民的領抽。梅瑟因為沒

有口才，願拒絕上主委託給他的使命，

但上主的僕人決不如此。他心悅誠服地

聽從上主的話，去向以色列人和外邦人

宣講。他宣講的是安慰勞苦人的福音，

但他在宣講時，卻遭遇到了各種的反對

和凌辱。他甘受痛苦和凌辱的態度，的

確感動讀者的心。他以勇敢、忍耐和信

賴天主的心去承受這一切說：「因為吾

主上主協助我，因此，我不以為羞恥，

所以我板著臉，像一塊縫石，因為我知

道我不會受恥辱」（ 50:7 ）。他把自己的

苦楚訴諸上主，任憑上主裁判，同時他

也預言了這裁判的結果。

如願更仔細知道這位僕人怎樣受

苦，受怎樣的苦，受苦到什麼地步，為

何受苦，而且受苦而死，就要研讀默想

第四首詩歌，舊約裡最高尚，最深湛的

經文。在這首詩歌裡，作者是用戲劇體

裁來描寫這位僕人所受的殘酷的死亡。

他受這樣殘酷死亡的最深最真的原因，

是因這痛苦的死亡不但為僕人自己，而

且為全人類帶來無比幸福的效果﹔復活

與救贖（ 52:13 53:12) 
這戲劇內的人物是天主、先知和賴

僕人痛苦的死亡而獲救的人類。天主，

有如在第二首詩歌內，述說他的僕人，

且預言他最後的命運（ 52:31-15 ）。先

知覺得他所要報告的一僕人受的種種

苦楚和凌辱 是世人難以置信的（ 53: 

1-3 ）﹔獲救的人承認這位僕人是因他們
的罪惡而受苦受辱﹔同時又承認自己能

獲得痊愈，是由於僕人 這羔羊的流

血犧牲而來（ 53:4 7 ）﹔先知更明白詳

釋如何僕人受難至死，再三再四提出他

的「代為死亡」的道理一全首詩內凡

十三次一並預言他的復活：「他要看

見光明」（曰：8-11 a ）。最後，天主聲明

這位僕人身後將受的光榮，而結束了這

首詩歌（ 53:1lb,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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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這位僕人是默西E

這位僕人是誰？這位僕人只是一個

人物，一個超越舊約一切聖賢的人物，

他實現了上主僕人的預言。這位人物是

默西亞，耶穌基督。假使我們仔細研讀

新約，不能不推想到三件事：

4.1 耶穌曾以上主的僕人當作自己的

預像和理想、（路 24:25-27)

4.2 初興的教會以上主的僕人是耶

穌：視前者為預像，視後者為實

體﹔

4.3 全部新約有三十餘處，或引證或

暗示上主僕人四首詩歌的詞句，

而歸之於耶穌，或貼在耶穌身

上。我們在此不能詳解四首詩歌

的經文，請讀者參閱恩高出版的

依撒意亞。在此只指出新約引證

或暗示僕人詩歌的經文：

瑪竇福音：瑪 8:17 三依曰：4﹔瑪

12:18-2:1 ＝依 42: 1-4﹔瑪 17:5 = 

依 42: I ﹔馬爾谷福音：谷 l :II= 

依 42: I ; 
路加福音：路 2:30 32 ＝依 40:5 ﹔

50: 10﹔路24:26,27 ＝依曰： 13 53: 

12﹔路 22:27 ＝依 53: 12 ; 
若望福音：若 12:38 三依曰： l ; 

宗徒大事錄：宗 3:26 ＝依 42: I ; 
宗4:30 ＝依42: I ﹔宗8：泣，33 ＝依

曰：7,8﹔宗 13:47 ＝依49:6﹔宗 17:

24,25 三依 42:5 ﹔

羅馬書﹒羅 5:19b ＝依曰： 11 ﹔羅

10: I的＝依曰： 1 ﹔

格林多後書：格後 6:2 ＝依 44:8 ﹔

迦拉達書：迦 1:15 ＝依 49: I ; 
斐理伯書：斐 2:5 11 ＝依 45:23 ﹔

49:4 ; 52:13 53:12; 
伯多祿前書：伯前 I: 11 ＝依 52:

13-53: 12﹔伯前 l : 19 ＝依曰：3 ﹔

5 3: 7; 伯前 2:22-25 ＝依 5 3: 

9,12,5,6 ; 
伯多祿後書：伯後 1:17 ＝依42: I ; 
若望一書：若~3:5 ＝依53 :4,5,9 ; 



三毒

默示錄：默5:12 ＝依 53:7﹔默 13:

8 ＝依曰：7，默 14:4 三依曰：9等。

先知怎能夠創造這樣威嚴、仁慈、

超越舊約一切聖賢的人物，這一位又是

先知，又是司祭，或許又是君王的人

物？想到梅瑟、約史雅及耶肋米亞，或

梅瑟、希則克雅和約伯等，而從每位採

取卓絕的特點來創造這位偉大上主僕人

的形象，據筆者意見，是一種不攻自破

的見解。

直到上主僕人的詩歌誕生時，默西

亞的形象是個先知，尤其是位君王的形

象。上主的僕人卻特別是個先知，一位

被派遣向萬民宣講，在世奠定「其

道」’即真宗教的最大的先知﹔換言

之，向人宣佈真天主的旨意，引人按照

這旨意生活的先知。此外，上主的僕人

是一位代替世人而死的人，為世人而犧

牲自己性命的殉道者。這類思想，雖然

在以前的預言裡有所提及或暗示，但誰

也不能不承認這類思想的獨特和新奇，

其由來決不能只限於從前歷史上的某些

偉大人物，必須有求於天主的毆示，那
揭示天主如何拯救人類的計劃的散示，

才能充分解釋上主僕人預言的由來：

「的確，吾主上主若不先將自己的計劃

敢示給自己的先知，什麼也不作」（亞3:

7 ，參見德 48:25-28)

5. 結論

現代研究上主僕人詩歌的學者，幾

乎都主張個體的講法，謂上主的僕人是

指一個人，但他們中也有的以為上主僕

人的人格是「集體的人格」（ Corporate

personality ）﹔如此，在僕人個人內，

也有真實的以色列，「新以色列」

筆者承認這種見解有它的證據，但

筆者也以為聖保祿所提出的「基督妙

身」的道理，比所謂「集體人格」的學

說，能更清楚，更詳細，更具體，更徹

底解釋那些以集體為對象的經文。參見

宗 13:47 ＝依49:6 。基督妙身一聖教會

52 

一的命運，乃是上主僕人的命運，她須

經過困苦而進入光榮，與上主僕人無異。

見2499默西亞、 2500默西亞論、 2498 默

叔藍、 820 依撒意亞、 821 依撤意亞先知者、

703 教會。

52 「上智的天主」通論

Providentissimus Deus 

「上智的天主」是教宗良十三於

1893 年 l l 月 18 日所頒佈的通諭。這通

諭可稱為聖經學的大憲章，因為其中不

但指出了衛護聖經的默感，以及不能錯

誤的基本原則，並且也為研究聖經者指

出了解經的路線。本通諭可分為兩段：

教宗在前段說明聖經的卓越性與研讀聖

經的重要性，因為聖經是教義與道德的

富源，教會與教父時時效法基督與宗徒

的榜樣，以聖經作為宣講的資料（ EB

81-99 ）。在後段內，教宗簡短地指出

當時的唯理派與自由批判學派學者，對

聖經所有的謬解之後，即刻指示教授聖

經者，所應遵守的規則：首先教授聖經

者，應有相當的造詣，在教授聖經時，

先應教授聖經引論，而後教授解經的正

當而確切的方法。在教授聖經時，雖以

拉丁通行本主主基礎，但亦不可疏忽聖經

原文與其他古譯本。在解釋聖經時，應

遵照教會所指示與所接受的解釋條例，

即精確地考察經文用字的確切意義、上

下文、相同或相似的相對經文 （ Locus

para/le/us ） ，甚至利用俗文學上的知

識，來協助暸解聖經經文的真意（ EB

100 107 ）。主主要明瞭晦澀難明的經
文，解經學家要時時注意聖教會的指

導，教會具有權威的解說，信德的一致

性 （ Ana logia fidei ） ，以及教父的講
解。同時，公教解經學家亦可應用唯理

派學者的方法，來解決經文的難題，但

應小心應用，免得傷害聖經的精髓，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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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聖經是神學的靈魂（ EB 108-117 ）。

其要正確地瞭解經文，解經學者應努力

研究東方文字，尤其與聖經原文有關的

文字，並應加深研究健全的批判學的方

法，同時應注意聖經並非為研究科學或

歷史的著作。聖經的作者往往應用當時

的大眾化的口吻，或講法而寫作，因為

天主是向大眾說話，應用當時大眾所能

瞭解的語言或說法（ EB 118-124 ）。正

確的解經學的標準’是基於聖經的默感

性與其自然的後果一不能錯誤性（ EB

125-127 ）。最後教宗勸勉全體公教信友

加深研究聖經，為使此一行動成功，

「尤其主教與神職界人士，應以尊敬與熱

切的心情獻身於聖經的研究」’以起帶

頭作用（ EB 128-134) 

見2480默感、 2110「聖神默感」通諭、 496

r安慰之壁而申」通論。

53 乞丐
Beggar, Mendicus 

行乞求食在普通一般人的心理中，

總是可恥下賤的事。聖詠上就曾以「使

他的子孫流離失所，沿門乞食」作為反

對仇人的咒語（詠 109:10 ）。德訓篇也

勸人盡力躲避乞食的恥辱：「我兒，在

世上不要以行乞為生，與其行乞還不如

死去」（德 40:20 ）。不忠信的管家也以

行乞為莫大的恥辱而不為（路 16:3 ）。

話雖如此說，但在任何時代，任何環境

中的社會，乞丐總是避免不了的，格外

那無依無靠，老幼殘疾的可憐人，無以

為生，在走頭無路之際，惟有以行乞度

日。在耶穌時代，新約中就明明提到不

少瞎眼的人及墉子在過著這種生活（路

18:35﹔見瑪9:27 ﹔ 20:30﹔谷 10:46﹔若

9:8﹔宗 3:2 等）。他們被安置在大道路
口或聖殿門口，依靠善心人士的施捨而

殘度餘生。

見 1781 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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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千年國說
Millenarianism, Millenarismus 

「千年國說」的意義﹒它是生硬地

字解默20: 1-6的結果。它相信在這個世

界的末日及公審判之前的中間時代，基

督將重現於世，建立他的主園。此主圓

的公民將只是死後而復活的義人。稱為

第一次的復活。它將延續維持和平興

隆，達一千年之久。其間為非作歹的惡
魔，將被束縛限制的毫無動作。在這之

後，惡魔將被解放，自由地、劇烈地，

但短暫地再作其垂死掙扎，直至即將出

現的末日審判，而被完全征服，一回頭不

振地同復活起來的惡人（第二次的復

活），一齊被驅入永死的地獄，受永遠

的懲罰。第二次復活起來的善人，卻升

天享永遠的幸福。

「千年國說」與聖經神學的比較：

綜觀全部聖經，向來沒有兩次復活的說

法，而是一貫地主張只有末日公審判時

的一次復活，就連「千年國說」出處的

默示錄，也決無三致：基督的再度來

臨，就是世界的終結（瑪 25:3 卜46﹔若

5:28 ﹔ 6:55﹔格前的：51-53 ）。在末日

一切死去的人，不分善惡都要復活起

來，接受永遠的賞罰，並無所謂中間的

「千年國」之說。聖教會也→直按照格

後5: 1-10教訓信友們，義人死後便立即

享受天上的永福。至於默20: 1-6所說的

「第一次復活」及「第二次復活」’則應

以神性的意義來理解，也就是人靈因信

德之恩，脫離罪惡的奴役，因聖洗而重

生，沾享耶穌復活的光榮（見若 5:25 ﹔

弗5:4﹔哥3: 1,2 ，是為「第一次復活」﹔

而世界終窮時，全人類的復活，是為

「第二次復活」，也是一次具有絕對性

的復活。

「千年國說」的千秋：這種說法及

主張，事實上是出於猶太本土的旁門左

道，及沉溺於默示錄文體者人的手筆，
格外見於（詩經中，如哈諾客書、息彼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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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厄斯德拉卷四、猶達遺囑及依撒意亞

升天錄等。這種主張固然也見於猶太正

派的經師們的神學著作中，惟對年代的

說法則各有不同（四十年、一百年、四

百年、六百年、一千年、二千年或七千
年不等）。可惜的是曾經有些教會中的

古作者，竟受了這些邪說的影響，而加

以擁護，比如帕丕雅、猶斯定、默里

托、德都良、希頗里托及拉堂爵等人。

給「千年國說」首敲喪鍾的人是奧利振

及奧斯定﹒前者力斥此說是「猶太人的

無稽之談」’後者堅決主張「千年王國」

應以神性及象徵的意義來解釋。此主張

竟後來居上，是教會所絕對擁護的。聖

教會在厄弗所（ 431 年）大公會議上將之

斥為「謬論」。聖部於 1944年 7 月 21 日
所頒佈的諭文中，強調這種理論「不能

妥為教授」。可惜的此「千年國說」

曾在誓反教會內的一些派別中，大事宣

傳廣大。

默20: 1-6的解說：首先我們要知道

「千」字，只是在指一個時閻長短的未

知數，猶如聖經上的其他許多數字，是

沒有數學數字價值的，故此只能以象徵

的意義作解。聖奧斯定謂「千年」是指

教會存在的期限而言，這期限起自耶穌

的復活，而終於世界的末日，也就是直

至基督的第二次來臨。在這期間的國中

聖教會，信友不可夢想享受現世的

福樂，不可企圖統治萬民，猶如猶太人

所想望的，而是因聖寵獲得天主的生

命，並與基督一齊為玉，在基督內作為

天主的司祭。換句話說，若望所謂的

「千年王國」就是世界「最末的時期」（若

~2:18 ），即是許與新約子民的「安息」

（希 4:3 ）﹔在此之後接腫而來的，就是

今世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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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口的一部份，它在聖經上有兩種

不同的意義﹒一種是原意的，其用途是

說話（歌 4:3,1 l ; 5: 13 ; 7: IO ），恥笑

（詠 22:8 ），或親吻（鐵 24:26 ）﹔另一

種意義是隱喻的，指示人的虛偽假善

（依 29: 13﹔見瑪的：8 ），人不堪當宣佈

天主的聖言，讚美天主的聖名（依 6:5 ﹔

索3:9 ）。口唇在聖經原文上的借意用途

更多，但大都已不復見於中文譯本，故

僅舉上者為例。

56 大王
Great King, Jareb 

非固有人名，而是一個形容詞，現

今絕大多數的學者，都將之作「大王」

解（歐 5: 13 ﹔ 10:6 ），暗指猶大國主阿

哈次於公元前735 年向亞述王 大王

一提革拉特丕肋色爾求救之事（見依

7:10-12 ﹔ 10:20：，耶 17:5-7﹔則 29:6 等
處）

57 大魚﹝塔寧l
Sea-monster, Cetus [Tannin] 

在聖經的原文上，表示「大魚」一

詞所用的是「塔寧」，而「塔寧」的意

義頗為廣泛不確，是一種海裡的怪獸，

兇惡可↑白，與天主的權威為敵。今僅將

「塔寧」的意義及在思高譯本上的譯

文，排列如下：

(1) 大魚：創 I :21 ° 

(2) 海怪﹒詠 148:7﹔約 7: 12 。

(3) 「里外雅堂」：依 27: I 。

(4）龍：耶 51 :34 。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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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巨龍：依曰：9 。

(6) 毒龍：詠 74: 13 ; 91: 13 。

(7) 鱷魚：則 29:3 ﹔曰：2 。

(8) 蛇：出7:9,12: （在法郎前亞郎的

手杖變的「蛇」’及巫土們的
「蛇」，都稱「塔寧」），申32:33 。

見 2510 龍及 766 「里外雅掌」

58 大麥
Barley, Hordeum 

巴力斯坦的農作物，大麥的出產僅

次於小麥。大麥比小麥易於耕種，又易
於成熟，逾越節前後即可收割（盧 1 : 

22 ）﹔小麥到五旬節方可成熟，相差凡

七星期（出 34:22﹔戶 28:26﹔申 l 6: 

9, 10 ）﹔為此，大麥比小麥便宜（列下

7﹔默 6:6 ），成了窮人平常的食物（盧
2: 14-1 7﹔列下 4:42﹔若 6:9 ），和富貴

人飼養牲口的草料（列上5:8 ＝拉丁通行

本 4:28 ）。民 7:12-15 就以大麥餅來象

徵基德紅的先賤後貴。平常素祭規定只

用小麥，但其解決夫妻疑忌獻的素祭，

卻須用大麥，以表是一回憶罪過的素

祭，有美中不足之處（戶 5:11-31)

59 大將軍﹝辣員沙克l
Commander, Rabsaces 

並非一個固有人名，亦非希伯來文

的名詞，而只是亞述文「辣布沙谷」的

音譯。它的意思是國王宮中的「大侍

臣」’或「獻酒官」’曾數次見於聖經。

其中一次是亞述王散乃黑黎布打發使者

去見猶大王希則克雅時（列下 18:17,26 ﹔

依36:2﹔德48:20 ），在這裡鑒於聖經所

述的環境及其上下文，思高本將之譯作

「大將軍」

38 

的大理石
Ma「ble, Marmor 

巴力斯坦出產大理石的地方，按學
者們的意見，只有在耶京及耶京之西的

德依爾（ Deir ）和雅息尼（ Yasini ），其

中以耶京的大理石為最著名及有價值。

撤羅滿及其繼位的君主曾大事閒採，作

為建築聖殿及王宮所不可缺少的材料

（見編上29:2﹔列上5: 17﹔列下 12:2; 22: 

6 ）。其次聖經上也提到了穌撒宮殿的

白大理石柱（艾 I :6-8 ），以大理石來比

喻愛人的美麗（歌 5: 15 ）。羅馬商人的

貨物中，亦有大理石（默 18: 12) 

61 大傳爾（山）

山名，意義仍未能十分確定，可能

有「採石場」之意，位於依次勒耳平原
中東北部，一座孤立的山，在納區肋的

東南十數公里處，是為依撒加爾、則步

隆及納斐塔里支派的分界山（蘇 1 9: 

22 ）。高於海面約五百公尺，算是巴力

斯坦的一座大山。周圍山腰處盛長各種

植物，山頂則有一長一千二百公尺，寬

四百公尺的平原。自山頂可瞭望美麗寬

闊的聖地廣大地區，風景十分壯觀，氣

候也十分宜人，有彎曲不平的馬路，供

遊客及朝聖人士乘車登山。目前以色列

政府已將之列為旅遊勝地，決建登山電

車，供人使用。

自古以來，此地便被視為聖山，蓋

按申 33: 19 依撒加爾及則步隆支派的人
士，曾邀請人民在此山上奉獻祭記，但

是這種祭祖卻為後人所駁斥（歐5: 1 ，詠
89: 13 ）。德波辣女民長在這座山頂集合

了巴辣克的軍隊，向在山下克雄河畔聚

集的唐、色辣敵軍進攻（民 4:6, 12, 14 ）。
在這座山上則巴黑及恆耳慕納殺害過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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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紅的兄弟，而受了應得的懲罰（民 8:

18-21) 
自古以來的教父，相信耶穌變聖容

的地方就是大博爾山（~馬 17:1-13﹔谷9:

2-14 ：，路 9:28 36 ），也有人相信，耶穌

復活後指定宗徒們要去的那座加里肋亞

山（瑪28: 16﹔格前的：6 ），也是我們所

討論的大博爾山。第九世紀一位名叫厄

丕法尼的隱修士，認定亞巴郎與默基瑟

德相會的地方（創 14: 18 ），亦就在此山

的腳下，後期的朝聖者則將之移往山

頂。

初期時代的教父，為紀念伯多祿所

說的三個帳棚（瑪 17:4 ），在山頂上修

建了三座聖殿，但因經年失修，早已成

了廢址。保管聖地的方濟會士在 1873

年至 1875 年間，曾在這三古殿的舊址

上挖掘考察，並建立一小型的會院、聖

堂及招待朝聖人士的旅舍﹔更在 1924

年興建了一座偉大壯觀富麗堂皇的大聖

殿，是出於聖地著名工程師巴爾路齊

(Barluzzi）先生之手。這座大殿仍由方濟
會士來主持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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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馬士革
Damascus 

城名，意思是「多水之區」。它位

於加息永（Qasiyun）山腳，海拔約七百

公尺。在一肥決大平原的邊沿上，有阿

巴納及帕爾帕爾河澆灌此一地面（列下

5: 12﹔耶49:23 ），故有沙漠綠洲之稱，

是通達地中海岸、埃及、阿拉伯及美索

不達米亞的交通樞紐，故此地勢險要，

亦為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創 14:

15 即己曾提到它。其次它的名字在亞

述、埃及和阿瑪爾納的文件上，更是屢

見不鮮。阿蘭人很早即建王國於此，

「阿蘭的首都是大馬士革」（依7:8 ）。但

它之正式見於聖經卻是始自達味，達味

曾將它佔領並駐兵於此（撒下8:5,6﹔編

上 18:5,6 ）。厄肋雅達的兒子勒宗亦曾

在此稱王（列上 l 1:23,24 ）。敘利亞王

本哈達得以此為他的首都（列上 15:18 ﹔

編下 16:2 ）。以色列王阿哈布在此城獲

得設立商場的權利（列上20:34 ）。厄里

亞先知受主命去大馬士革給哈匣耳傅

油，立他為阿蘭王（列上 19: 15 ）。當厄

里盟先知來到大馬士革時，阿蘭王本哈

達得正在患病垂危（列下 8:7 ）。亞述王

沙耳瑪乃色三世於 842 年將阿蘭王哈匣

耳戰敗，使之暫時臣服。猶大主阿哈次

為拒阿蘭及以色列的入侵，曾向亞述王

提革拉特丕肋色爾求救。王出兵佔領阿

蘭首都大馬士革，將其居民移置克爾

（列下 16:9﹔依 7:8 ：，亞 1 :3-5 ），時在公

元前 732 年。自此大馬士革成了亞述的
版圖。

612 年亞述京都尼尼微失陷，大馬

士革隨之落入巴比倫人之手。 539 年再

轉入波斯人之權下，後屬馬其頓人統
治。公元前85年受培特辣（ Petra ）王國

納巴泰（ Nabataean）人的管轄。但不久

之後（公元前 64年），落入羅馬人之勢
力範圈，被劃為「十城區」之一。此時

已有一個數目相當可觀的猶太團體居住

在此（宗9:2 ）。聖保祿歸化就在此地實
現，當時他想將一批猶太基督徒據往耶

京，而受聖寵感召歸化（宗 9: 1-19; 22: 

5-16; 26: 12 18 ）。回頭後，大城的激

烈猶太人想謀殺他，他的門徒夜間用籃

子將他從城牆上槌下逃走了（宗 9: 23-

25) 

公元 635 年大馬士革被阿拉伯人佔
領，建立回教大殿。據回教人之傳說，

在此大殿存有聖若翰的頭。此殿的一個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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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塔被稱為「耶穌尖塔」。蓋回教人以

為當耶穌再來與假基督戰鬥峙，將由此

尖塔而降。在大殿的南門上寫有希臘文

的字樣﹔「基督你的王國是萬代的王

國，你的王權存留於無窮世」（詠 145:

13 ）。其域的「直街」（宗 9: 11 ），至今

猶荐，仍是貫穿全城東西的大街，雖然

已沒有以前的繁華。在城東門的不遠

處，有保祿越牆而逃的紀念小堂（宗 9:

25 ）。阿納尼雅的家 在此保祿盲而

復明（宗9: 10-18; 22:12 16) 亦改
為小堂，供人敬仰。目前大馬士革是中

東敘利亞民國的首都。有人口約三十七

萬，其中五萬人左右是基督信徒，其餘

皆為回教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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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殘缺文件是協黑特（ Schech

ter ）於 1896-7年間，在舊開羅一會堂內

發現的，於 1910 年間由他出版面世。

文件是以希伯來文寫的，保存在兩種校

訂本內。到了 1952 年，在谷木蘭第

四、第五、第六山洞內，又幸運地發現

了其他的殘片。這使我們對於這文件一

些先前未曾解釋的問題，有了清楚的新

認識。這些問題是：著作時代，大概是

在公元前一世紀之間﹔作者，係一個分

離的宗教團體﹔該團體與谷木蘭團體相

同或極其相似﹔大馬士革似乎不是固有

地名，而是一個假名，或一個象徵名

字，即新盟約社團的所在地。但按一些
學者的意見，這假名是指埃及國內的梁

托頗里城。按其他的學者，是暗示納巴

泰國 大馬士革城，自公元前87年至

公元 103 年，屬於納巴泰國﹔或更具體

說，假名是暗示谷木蘭團體。

40 

內容是描寫蒙選的熱誠者與天主棄

絕的惡人的對峙，由這對峙而言及末世

的情形。作者善於勸導，設立規誠，叫

人聖化安息、日，持守誓約，遵守節期

等。筆者認為這文件與十二號文件，即

谷木蘭團體法律頗多類似之處。雖然不

能證明二者同出於一人之手，但依筆者
看來，這是不成問題的，因為兩者間有

一樣的精神，一樣的氣息。

見 526 死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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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一個問題，首先我們應注意

兩點：第一．舊約時代的東方社會是重

男輕女的社會，雖然以民的宗教是具有

毆示性的惟一神教，但不免受到當時社

會環境的影響。第三：舊約的書籍皆出

於男人之手，是以對女人之估價都是僅

由男人一方面的，而當時的文化、家庭

及社會組織等，又都是以男子為中心，

所以不必驚奇，舊約中的女人似乎是被

卑視的一群，她們的地位，只有在耶穌

時代及其後的基督徒時代，才漸被提高

起來。

1. 舊約時代的女人
女人的由來及地位在聖經的第一部

書中已很清楚地指出：「人單獨不好，

我要給他造個與他相稱的助手」（創 2:

18 ）。女人是男人的伴侶及助手，她如
男人同樣有理智、思想及感情。雖然聖

經上先提到男人，「造了一男一女」（創

1 :27 ），但基本是完全相同的人，是人
類生活上不可或缺的兩種彼此相扶相

助，相親相愛（創2:23,24 ），彼此互相

補缺的性別，同樣是「照天主的肖像」

所造的人（創 1 :27 ）。但是自他們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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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女人的地位一落千丈：「你要在
痛苦中生子，要依戀你的丈夫，也要受

他的管轄」（創 3: 16 ）。作者將後世的一

切兇惡罪過，強權暴力等都歸咎於這最

初的一個罪惡一原罪。自此之後，女

人作男人妻于的最基本權利被剝奪，而

有多妻的制度，（創4:19-24 ）。女人竟

成了男人的附屬品，算作男人的財富之

一種。

一個未婚的女子在父家完全屬於父

權之下，父親有權將女兒出賣（出 21:

7 ），將之嫁與任何父親所中意的人選

（創29:23,30﹔撒上 18: 17－凹，27﹔德36:
23 ）。女兒是父親操心掛慮的煩事（德

的：9-14 ）。有人基於民 11:30-40 ，甚至

以為父親對女兒竟操有生殺之權。家中

若有男兒，女兒則無權承受家產（戶36:

6 ﹔ 37:8 ）。甚至女兒的誕生都促使母親

沾有法律上更大的不潔（肋 12: 1-7) 

若已許配給男子，則應如正式的妻子一

樣受約束。其間若犯了姦淫之罪，應以

石頭砸死，猶如通姦之淫婦然（盾的8:

15,25﹔出 22:1 16：，申 22:23-29 ）。結

婚之後，更完全屬於「丈夫」 主人

一的支配（見創 18:12﹔列上l 17﹔歐

2: 18 ）。無丈夫之同意不得許願，操作
家中的重活 如磨麵、煮飯等，若不

忠，可能受到很殘苦的死刑（肋 2 0: 

10 ）。雖然因子女的眾多可獲得丈夫的

垂青，但仍要容忍丈夫的其他的妻妾

（見創29:34﹔撒上 l :8 ）。若不得丈夫的

歡心，更有被休棄之可能。

妻子雖可以參加公共的眾會及慶

／典，但宗教上禮儀的主持者，則盡屬男

人（見創 24: 13﹔出 2: 16﹔申 12: 12) 

女人在法律上是男人的屬物，與牛驢無

異（由20:17﹔申 5:21 ），可以不守安息

日（出 20:10﹔申 5: 14 ）。丈夫死後其處

境並不見得有很大的好轉，蓋治家之

權，此時歸為長子所有。智慧書開始重

視女子之地位一母親之地位一提倡

一夫一妻制，勸男人要忠於妻子，子女

65 

要敬重母親，並盛讚有智慧的賢妻良母

（歲 9:13-18 ﹔ l 1: 16，也﹔ 12:4 ﹔ 18:22 ﹔

19: 14 ; 21: 9-19 ﹔ 31:10-31 ﹔德 9:1-9 ﹔

25: 13-26:18 ﹔ 36:24-27等）。雖然在以
民的歷史上也出過幾位德能超眾及起作

用的女人，但她們大都是由於個人的本
領而出人頭地，並不是因為有什麼社會

法律的保障使然。

2 新約時代的女人
因著耶穌福音的傳播，女人的地位

在猶太民族中，有了基本上的轉變，在

宗教上男女完全平等，由於這種「在天

主面前人人平等」的信念，女人在社
會、法律及家庭中，漸漸抬頭。

耶穌的態度及言論：

2.1 消極地：他總未說過與天主的來往
關係親密與否，在於性別﹔

2.2 積極地：

2.2.1 耶穌所講的比喻中，不少是關於

婦女，這是經師們所盡力避免的

（見瑪 13: 33 ; 25: 1 等﹔路 15:8

等﹔ 18: 1 等﹔若 16:21)

2.2.2 他一生盡力地幫助了有困難的婦

女，為她們顯過聖跡，赦免她們

的罪過，接受過她們的救濟幫

助，並謂回頭的妓女比那些輕視

女人們的經師，更易入天國（見

瑪 12:40 等﹔ 14: 6 等﹔谷 l :29 

等﹔ 5:21-43 ﹔ 7:24-36 ﹔ 15:40-47;

路 7:11-17,38 等﹔ 8:2,3 ﹔ 10:39 ﹔

13:10-17 ﹔ 23:27 等﹔若 4:27

等﹔ 8: 1-11 ; 1 1:17-38) 
2.2.3 耶穌強調了男女在婚姻的關係

上，有同等的權利及義務，二者

任何一人若不忠，就向樣犯姦涅

之罪（谷 10:2-12 ）。耶穌雖然基

於宗教的理由更重視童貞，但並

不因此而輕視婚姻或婦女，因為

女人同樣可以過童身的生活，並

且在來世男女不婚不嫁，在天主

面前一律平等（谷 12:25 ）。雖然

41 



66 

宣傳福音的工作，沒有明明地交

給婦女們去作，但卻利用了她們

去報告耶穌復活的喜訊（谷 16: 1 

等﹔若 20: 1, 1 l 等）

基於上述，耶穌對一生為他服務及

女人中最受崇敬的聖母的孝愛及知恩之
惰，是可想而知的。

在初期的教會中：

宗徒們遵循耶穌的教訓，盡力重視

女人，提高女人的地位，是以有大批的
婦女回頭入教，更有不少熱心的女教友

成了宗徒宣傳福音的有力助于（宗 l : 14 ; 

6: 1,9,39 ﹔ 9:36等﹔ 12:12; 13:50等）。

保祿更清楚明言教友生活的中心是耶

穌，而耶穌則只「生於女人」（迦4:4 ）。

不少的婦女們在保祿的傳教工作上，作

了很大的貢獻（見宗 16:13-15 ﹔ 18:26 ﹔

羅 16汀，格前 16: 19﹔斐 4:2,3 ）。保祿

更重視婚姻中的平等，雖然另一方面盡

力讚揚童身生活的高貴（格前 7 章）

雖然在小小的社會中一家庭，宗徒亦

主張應、由丈夫來負責管理，妻子應聽丈

夫的命，但這種聽命不再是奴隸性質的

聽命，而是基於愛情的聽命，並將基督

與教會的關係，作為夫婦關係的模範

（弗 5剖，22﹔哥 3: 18, 19 ）。婦女在教會

內，雖不能公開地訓誨人，但若有天主

的神恩，可以講說預言（格前 l 1 :3 ; 14: 

34,35 ）。在社會性的服務上一非禮儀

的 保祿建立了一種女執事之職位

（弟前 3: I l ﹔ 5:3-13﹔鐸 2:3 等）

所以聖教會雖然並沒有轟轟烈烈地

大事革命，提倡女權，他卻作到了一項

更為高尚、持久、基本的工作﹒按照天

主造女人的旨意，使婦女們回到她們原

有的崇高地位。

見1683婚姻、 605衣服、 1687執事、 2162

僕役、 1935 童貞，貞女、 2166 寡婦。

42 

三晝

66 子（兒子）、子女

生命之奧秘是人類所不能完全瞭解

的，在古代的以民時期更甚於今。它是

完全屬於創造者造化之工的奧秘（加下

7:22 ：，約 l 0:10,11 ）。因此以民的婦

女，都可以猶如厄娃生子之後，高興的

歡呼：「我依賴上主獲得了一個人」（創
4: I ）。也正因此，在以民的腦海中，子

女眾多成群，是天主特殊降福的表徵。

在天主許給亞巳郎的祝福中，要者亦不

外是子孫的繁衍（創 15:5 ﹔ 22: 17 等）。

這與中國的「多子多福」的俗語，不約

而合。相反地，荒胎不孕，向來被視為

上主的懲罰，家庭的不幸及婦女的恥辱

（創 16:2 ﹔ 20: 18 ﹔ 30:2﹔撒上 l :5 ）。是
以有將自己之牌女給予丈夫，而過繼嬋

女所生之子為己有者之習俗（創 16:

1,2) 
兒子甫出母胎，即以細鹽摸／摩擦

其身，作為振奮之用。至今聖地的貝杜

因人（ Beduini ）仍行不哀。然後以被袍

將之裹起來，（則 16:4﹔約 38:8,9﹔路

2:7 ）。婦女生于時，丈夫不在現場（耶

20: 15 ）。首胎男兒之誕生是家庭的大喜

事。婦女生于之後，被法律視為不潔。

不潔之長短要視所生者是男或是女，生

女後的不潔期更長（肋 12: 1-8) 

兒子誕生之後，立即行賜名禮，後

期的猶太人才規定於第八天割行損禮

時，才給孩子起名（見路 2:21 ）。起名

也是一件重要的大事。蓋猶太人猶如其

他一切東方民族一中國亦然一名字

與子女之一生吉凶、善惡好似有密切的

關係。古時在多妻制的家庭中，命名是

母親的特權，而命名的方式又與母親生

子時的心理狀態，兒于身體的特徵’及

生子時週園的環境亦有關係，這又與中

國起乳名的習俗很相似。比如：由母親

的心理來的「大喜子，小喜子，」身體

的特徵「大頭見，大腳，大耳朵，」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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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如「春歌，秋菊，暑歌等」女見名。

以民有不少以神名為名者，但也有時用

動物或植物或花草為名者，中國亦然。

以前輩之名為名一事，是後期的習俗

（參見創 16: 15 ; 19:37,38 ; 29:32 ; 30: 

24﹔出 2:10; 19:37﹔歐 I :4-9﹔依 7:3 ﹔
路 I :59) 

哺養幼兒是母親的責任，普通是哺

乳三年（撒上 l :21,22﹔列上 3:21 ﹔加下
7:27 ）。如果母親不能哺乳小兒時，則

找乳母代之。在多妻的社會中，找乳母

並不是一件難事，（創24:59 ﹔ 35:8；出

2:7-10 ）。兒子斷乳又是家中盛事，家

長大擺鐘席慶祝（創 21 :8) 
繼承產業只有男兒有份，而長子的

名份更高，權利亦大，因為若父親去

世，治家之權操於長子之手，故所得之

財產亦多。由牌女所生之子，則無權接

受遺產，除非父親將之正式歸於自己名

下（申 21: 17﹔創 21: 10 ; 25:27-34; 27: 
1-40等）。若家中無男兒，則女兒可以

承受家產，但不得嫁與外族人（戶27: 1-

1 l ﹔ 36:6,7﹔編上 23:22)

在新約時代，因猶太人已完全實行

一夫一妻制，故子女的受教及保養更加

周到。福音的一些比喻告訴我們，父母

得子的歡樂（若 16:21 ﹔默 12:2-5 ），父

母對子女的愛護（瑪 7:9﹔谷 9:17 ﹔ 12:

6﹔路 14:5 ），子女地位的被重視及提高

（路 15:11-19; 24:25 等）。子女的婚姻

更是大事擴張的慶賀（~億 22:2 等）。

「見子」廣義的解釋：這一名詞的

用途在以民中甚為廣泛，是其他民族所

不及。除了前面所說過的本意之外，亦

用之來指示民族，如以色列之眾子，摩

阿布之子，熙雍之子（詠 149:2 ），巴貝

耳之子（則23: 15 ），指示家族（詠 8:5 ﹔

創 l 1 :5﹔撒上26: 19﹔谷3:28 ）。此外，

尚有先知之子（列上20:35﹔亞 7: 14) ' 

不義之子（中文本作「惡人」撒下 7
10 ），背命之子（弗2:2 ），赴宴之子（瑪

依 15 ），死亡之子（撒上 20:31 ; 26: 

67- 69 

16 ），地獄之子（~馬 23: 15 ），和平之子

（路 10:6 ）。智者亦稱門徒為兒子0表示

I ; 3: 1,21 等）
見 2084 義子、 848 取潔禮、 1683 婚姻、

32 人子。

67 小麥

Wheat, Frumentum 
見 2099 聖經中的植物

的山谷、平原
Valley, Val/is 

在聖經上「山谷」 詞，大都是指

三山之間的一個窄狹低深的地帶。比如

本希農山谷（蘇 15:8) ，依費塔赫耳山

谷（蘇 19:14,27 ），袋狼山谷，或謂責

波殷山谷（撒上 13: 18 ），聲谷（撒下 8:

13 ）及責法達山谷等（編下 14:9 ）。但

是有時卻在指示一個位於兩山或山丘之

間的寬廣的低平地區，比如沙委谷（創

14: 17 ），赫貝龍谷（舍的7: 14 ），厄拉

谷（繳上 17:2,9 ），及阿雅隆谷等（蘇
10: 12 ）。幾時是指一帶寬廣的地區而

言，在不少的譯本中，譯作「平原」

的山羊
Goat, Caper 

山羊在聖地是家畜之一種，較我們

普通所見者為高大，形似綿羊，而體較

瘦狹，頭長頸短，額有角一對，毛長，

多呈黑色，是古東方藝術的對象。在聖

經上是屬於潔淨動物，故其肉可食，可

作祭品（申 14:4) 。是對人類十分有價

值的動物，格外為那些最初過半遊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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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以民。除其肉可食之外，其奶可

飲，其皮可作皮囊衣服，其毛用來織作

聖所窗門之簾及帳幕（創 21: 15﹔出 35:

6,23,26﹔戶 31 :20﹔申 14:4簽27:27﹔希

11 :37 ）。成群的山羊，是富貴人的財產
（創 30:23 等）。小山羊是最合宜的祭品

（戶7:16等）。山羊體強力壯，故此也是

野蠻人及惡霸的象徵（則 34: 17﹔達 8 ﹔

瑪 25 :32) 

見 2098 聖經中的動物。

70 山中聖訓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Sermo Montanus 

1. 名稱
「山中聖訓︱」是歷來用以指稱瑪 5 ﹔

6 ﹔ 7 三章及路 6:20 49 的個別名稱，因
三者所記，本質上是同一言論，而且這

篇言論還是在一座山上講的。 (f,憶 5: 1 ; 

8: 1 ），故名之為「山中聖訓」。路 6: 17 

固然說是「在一塊平地上」，但由上下

文看來，是指半山間的一塊平原。三位

聖史並未指出山名。故後世的傳說不

一，最主要者凡二：一是起於十二、三

世紀的傳說，謂這座山即是位於葛法翁

西南約十五公里處，具有雙峰的哈廷

山﹔一是起於五或六世紀的傳說，謂這

座山是位於葛法翁北約三公里，靠近湖

邊塔彼哈（ Tabyha ）處的一座高約一百

五十公尺的小山崗。以後說似比較可

取，因 1935 年在其地從事發掘，發現

了一座最有四及六世紀精細彩圖的小聖

堂。前人遊記也曾提及主在此處宣講了

真福八端。此處拜占庭時代名為「七

泉」（ Heptapegon ）。 1938年在其地建

造了一座華麗大理石真福八端堂，堂呈

八角形，以表真福八端，為湖畔一名勝

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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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結構

瑪記的山中聖訓的基本思想，是宣

佈天國的大憲章，其結構如下：

第一段（ 5:1-16 ）：小引（ 5: 1,2) , 

在世天國子民所享的八端真福（ 5:2-

1 2 ），和他們對世界的任務（ 5:13-

16) 

第二段﹒天國新約法律對舊約法律

的關係（ 5: 17-48 ）：總綱（ 5:17-20) , 

細則（ 5:21-48 ）：不但不可殺人而且不

可恨人（ 5:21-26 ）﹔不但不可姦淫，而

且不可意淫，（ 5:27-30 ）﹔不但不可休

妻，而且不可重婚（ 5：訓，32 ），不但不

可發虛誓，而且不要發誓（ 5:33-37 ); 

不但不可復仇，而且要以德報怨（ 5: 3 8-

42 ）﹔不但要愛近人，而且也要愛仇人

(5:43-47 ）﹔總之，新約使人成了天父

的子女，所以應如子女師法天父（ 5:

峙，參見弗 5: 1,2) 

第三段：天圈子民對天父的關係

(6:1-34 ）：總綱：「以真以誠敬拜天父」

（若 4:23,24 ），只求天父賞識，不求人

間虛榮（ 6: 1 ）：細則（ 6:2-34 ）：祈禱
行善，應隱而不露，更不應自滿自負

( 6:2- 7 ，參見路 18: 10-12 ）﹔應如何向

天父祈禱（ 6:7-13 ）﹔應如何像天父恕

罪（ 6:14,15 ）﹔應如何對天父表示懺悔

(6:16-18 ）﹔應如何依恃天父而不信賴

錢財（ 6:19-34)

第四段﹒天國子民對人的關係（ 7: 

1-12 ）：總綱：不判斷人，就不受判斷

( 7 ）：細則（ 7:2-12 ）：如要判斷，應

先判斷自己（ 7:2-5 ）﹔如要施教，應因

人施教（ 7:6 ）﹔如人有求於己，應以己

有求於天父之惰，對付有求於己的人

(7:7-11 ）﹔總之，己之所欲，施之於

人﹔此為法律之本，成己成人之道（ 7: 

12 ，參見 22:40﹔迦 5: 14) 
第五段﹒天國子民對天國的關係

(7:13-27 ）：總綱：天國要求人掙扎奮

鬥 (7:13,14 ，參見 l 1: 12 ）﹔細則：天
圖不在於空談，而在於行動，行動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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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堂皇，而在於仰體天父聖意：天園子

民應以此繩己，應以此辨人（ 7: 15-

23 ）﹔為此，天國于民的智愚不在於聽

道，而在於行道（ 7:24-27) 

總結：民眾對耶穌宣布天國大憲章

「山中聖訓」的反應（ 7:28-29 ）。

3. 異同
四福音中，谷與若沒有與「山中聖

訓」相類似的記載，路雖有，但與瑪相

同之處卻少於不相同之處。這固然是由

於剪裁布局之不同，但最大的原因，還

是出於寫作的對象。路寫作的對象是由

外邦民族歸化的基督徒，瑪卻是由猶太

民族歸化的基督徒：思想生活互異，故

取材不能不有所適從。今將二者之間的

異同表列重日上：

由上表看來，瑪所記的「山中聖

毒，，」，不能全是同時同地講的，現有的

題材和布局，而是出於瑪的剪裁。

4. 意義
「山中聖司︱︱」的意義，由上述的結

構，每段所提出的要義不難見到。瑪與

路都將「山中聖訓」放在自己編述的福

音之首，以之為耶穌在加里肋亞傳教初

年，召收門徒後，向民眾發表的建國宣

言。起初，主只在會堂中講道，顯靈，

療愈疾病﹔後因聲名遠播，由各地前來

聽道者日眾（瑪4:23-25 ），就改在山間

湖畔，講道行奇蹟’驅魔，治病。在傳

教之初，主勸人悔改，準備自己的心
神，接受即將來臨的天國（~馬 4: 17) 

稍後，主給已跟隨自己或有意跟隨自己

作天園子民的人，闡明天圈子民應有什
麼精神，應過什麼生活。「山中聖訓」

實是耶穌奠定天國後所致的一篇開幕

詞，點出了他的建國方略和他的民生方

針。天國已隨耶穌基督進入了世界（瑪

12:28 ），給人類聞眉立了末世時代。在這

末世時代，天國子民的精神，是與世界

和法利塞的精神相對立：人不脫離世界

和世界勢力的錢財（瑪6:19 34 ），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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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享天國的真福（~馬 5:3-12 ）﹔不破除

法利塞的精神，不能作天圓的子民 u億

5:20 ，參見依58:4-11 ﹔耶4:4﹔亞5:21-

24﹔岳2:12,13 ）。這種精神即是先知曾

預言在默西亞時代所要出現的一種新精

神（耶 31:31,32﹔則 l 1:19,20 ; 36: 

訝，27 ）﹔這種精神破除了舊約所加諸人

的界限（弗2:14,15 ），使人內心意識到

天父的愛（羅 5:5 ﹔ 8: 15, 16 ），在天父
的愛內，彼此相愛有如兄弟（瑪 5:

47,48 ）。「山中聖訓」教給人的，不是

人生應追求的理想，而是人生應實踐的
生活﹔不是給人生提出生活的條例，而

是給人生指出，凡是天園子民所應依照

的生活原則，所應、生活的生活方式：一

句話，是天圈子民相信福音（谷1: 15) ' 

在基督內（若 15:4 ），在世應生活的天

國生活。

見2196瑪竇福音、 2130路加福音、 191 天

國、 418 末世論。

71 工人﹝奴僕、臣僕、酬資l
Workers, Opifices ﹝Sia峙，

Servus ﹔ Servant﹔ Sala 「y,
Salarium] 

自近百年以來，人額的生活方式因

著機器的發明，及輕重工業的突飛猛

進，已進入一個劃時代的嶄新境地，而

賴以生存的勞作，其形式也有著顯著的

差別，與前此之勞工過然不同，於是嚴

重的、新的勞工問題便產生了。格外自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它竟成了社會學

家、經濟學家及政治心理學家急待解決

處置的課題。教會既是人類的「慈母與

導師」’面對這一新的危機白不能袖子

旁觀，是以自教宗良第十三世以迄今日

的歷代教宗，都曾對症下藥，以通諭、

警告、指示、勸說、演講等等不同方

式，企圖挽救解決人類面臨的嚴重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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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問題。

本篇論勞工問題的立場，將完全僅

以聖經為基礎，發掘聖經中有關勞工的

指示。固然它的目的並不是針對目前新

環境中的勞工難題作出徹底的解答，事

實上也非可能，蓋聖經的著作時代已有

距今數千年之久，時過境遷，聖經時代

的社會環境及工作方式已一去不復返。

但是，雖然如此，聖經上許多闢於勞工

的基本原則、指示、定斷，於今討論起

來，仍有梅益，仍能給人們指出解決目

前勞工問題的正確方向。

1. 勞作是人類的基本立場
雖然新舊約時代的諸帝國，亞述、

巴比倫、埃及、波斯、希臘及羅馬無不

以勞工為人類的恥辱，絕不輕易為之，

最多視之為下賤奴隸們的本分，但是聖

經開宗明義之始，便清楚地指出了勞作

是人類的天職﹒「你們要治理大地，管

理海中的魚，天空的飛鳥，各種在地上

爬行的生物」（創 l :28 ）。並且天主將亞

當安置在伊甸園的目的，就是為「叫他

耕種看守樂園」（創2: 15 ）。或謂這種勞

作的命令是只為亞當而發，與全人類無

關。其實不然。亞當一名在此處的原文

上注以冠詞，足證此處所指的亞當就是

全體人類，這是學者們一致公認的。原

祖犯命之後，受天主的責罰，應當「汗

流滿面才有飯吃」（創3: 18 ），於是有許

多的人，講成人類所以應當勞力工作，

是上主咒罵的結果。其實不然，蓋人類

在犯命之前，就已在道主命而勞作。故

此勞作之本身向來未受到天主的詛咒，

雖然犯命後的勞作變成艱苦的。但詛咒

的對象卻只是土地，「為了你的緣故，

地成了可咒罵的．．．．．．要給你生出荊棘和

農黎」（創 3:17,18 ）。是以後期聖經所

詛咒的是游手好閒’好吃懶做（德4:34 ﹔

7: 16 ﹔ 33:29﹔瑪 25:28,29﹔希 6: 12 

等），絕非人們勤勞的工作。聖保祿更

清楚地說：「誰若不願意工作，就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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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吃飯」（得後 3: 10) 

2. 勞工是神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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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應當勞作，不只是為遵守天主

的法令，而更是為師法天主的美表。聖

經上不厭其煩地以人格化的方式來述說

天、地、萬物是他雙手的工程（創l﹔詠

121 :2 ﹔ 145:4,5,6；依 44:24﹔宗 4:24 ﹔
17:24等）。他展開蒼天，相似帳棚，他

在水上建築白己的宮殿，造了雲彩作為

車輩，奠定大地於基礎之上，給大水劃

定了界限，使水成川，灌溉大地等等

（見詠 104 ）。既然天主竟如此操勞，創

造管理及保存萬物，以天主肖像而受造

的人類，自當效法造物主的榜樣，勞作

不懈。故此上主的十誡上有命：「你六

天應當勞作．．．．．．因為上主在六天內造了

天地，海洋和其中的一切」（出20:9-1 l ; 

見到： 15-17﹔肋 23:3﹔申 5:13,14 ）。因

此，人類勞苦工作，按聖經上的解釋，

絕對不是可恥下賤的，相反的，它是崇

高的，神聖的，因為人之勞作就是繼續

天主造化的工程，天主親自立了勞作的

美表。

3 以民是任勞任怨的百姓

只要我們打開聖經注意研究一下，

就可以知道它幾乎是一部以鼠的勞工

史。雅各伯在拉班家中，操勞作工達二

十年之久。梅瑟、達味、亞毛斯在被召

之前，是放羊的牧童。基德紅操作於打

禾場（民6: 11 ），厄里奧耕種於田間（列

下4: 18 ），波阿次夜宿禾場（盧3: 17) , 

撒為耳被選為王之後，仍事耕農之業務

（撒上1 1 :5 ）。聖經上最古老的歌頌勞苦

的歌曲之一是一首「挖并歌」（戶 21:

17, 18 ）。此外聖經並提及到五十種左右
主要的職業，幾將以民種種不同方式的

勞作，盡陳無遺。以民原是半遊牧民

族，自進入聖地之後，才漸漸定居務農

（申 8:7-9：，見列下 18:32 ）。但這並不是

說勞工之本身是輕而易舉的，相反的，

以民明知人生是充滿「辛勞艱苦」的（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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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10 ），但是他們也知道這是上主的命

令，「不要厭惡勞力的工作，和至高者

制定的農業」（德 7: 16) 

至於智力的勞心工作，在聖經上好

似沒有受到如前者勞力工作的重視﹔但

也並未完全被忽視。比如梅瑟在曠野中

親自主持以民判官的職務，他的岳父耶

特洛曾加以勸解，認為是太過疲勞的工

作（出 18: 18 ）。人之智慧是需要費力追

求的（智 9: 16 ），而這個追求工作的途

徑，是坎用不平的（德 6:21 等）。德訓

篇的譯者，亦坦白承認，為了他的譯作

曾經煞費苦心，不分晝夜，不辭勞苦的

工作（見德之序言﹔亦見加下 2:24-

2 7 ）。於是聖經清楚的指出「用功過

度，必使身體疲倦」（訓 12: 12 ），但學

識卻能供給人一個比較富裕的生活（德

51 :36﹔智 10: 10 ）。

宗徒事業亦是勞苦的工作：這一點

尤其見於新約，蓋為指示兩種不同的工

作所用的名詞及動詞，是完全一樣的。

耶穌在他勞力的工作之外（谷6:3 ），最

主要的工作是承行他天父的旨意（若 4:

34 ﹔ 9:4 ﹔ 17:4 ）。他的門徒們出外宣傳

福音（宗 13:2; 14:26 ），建立教會團體

（格前3: 10-17 ; 9: 1 等）的工作，猶如收

割時的勞力（若4:38﹔見瑪依37,38 ﹔ 20:

1-6 ）。（呆融為了傳教救人，曾經不辭辛

勞的努力操作（格前的： 10﹔格後 6:5-

10; l 1 :23 37﹔迦 4: 1 l ﹔斐 2:16﹔哥 l : 
29﹔弟前 4: 10 ），猶如農人對田地之耕

耘灌溉（格前3:6 ），是以有權獲得他的

報酬薪資（ ~馬 10: 10﹔路 10:7﹔格前 9:

6-25﹔迦 6:6﹔弟前 5:17,18 ），猶如任

何一位勞力的工人。

4. 工作之目的

4.1 生活的必需條件

飛鳥及走獸不必勞力勞作，「牠們

不播種，也不收穫」（瑪6:26 ），就可生

存。但是人為能生存，卻必需勞動耕

耘，這種形式在犯罪之前如此（創 1 : 

71 

凹，30 ）﹔犯罪之後亦復如是（見創3: 17-
19 ）。「生活的主要物品是水、食糧和

遮羞的衣服、房屋」（德 29:28 ），而這

一切都是勞力換來的。誰工作將有充足

的食糧（葳 10:4 ﹔ 12: 1 l ; 28: 19﹔德 20:
30 ）。誰游手好間，將受貧窮困乏的侵

襲（葳 6: 10, 1 l ﹔ 20:4 ﹔ 24:34﹔德 4:5 ﹔
11 :4 等），故此「勞而致富的人，勝於

自大而無以果腹的人」（德 10:30﹔窺 12:
9 ），聖保祿更有力地強調：「誰若不願

意工作就不應當吃飯」（得後3: 10 ），力

勸教友們應當勤勞說：「你們要以過安

定的生活，專務己業，親手勞作為光

榮」（得前 4: 11) 

4.2 實行愛德的方式

世間無以果腹，無衣蔽體，急待救

濟的窮苦人民是常有的（瑪26: 11 ）。為

能實行這種濟貧的愛德工作，本身應先

具有足夠的條件，才可為之。故此聖保

祿勸勉信友們說：「那些以前偷竊的，

不要再偷竊，卻更要勞苦，親手賺取正

當的利潤，好能擱濟貧乏的人」（弗 4:

28 ）。保祿本人更以身作則：「在各方

面我都給你們立了榜樣，就是必須這樣

勞動，扶助病弱者」（宗 20:35 ）。而這

種愛德的實行更是末世審判的準繩。將

來人能得天堂的賞報與否，要以是否給

了自己貧窮的弟兄食物、飲料、居處、

衣服而定（見瑪 25:31-46 ）。

4.3 物質文明及人類進步的原動力
雖然全部聖經所給我們的指示好似

是，物質文明及人類神性的利益，是兩

個不能妥協的極端，但是只要仔細研究

一下聖經就可以知道，二者並非是兩個

完全對立的事實。首先，天主造了天地

及其間的花草、樹木、飛禽、走獸、魚

鱉蝦蟹，見牠們都是美好悅意的，乃將

牠們交給人類，使之加以管理、統治、

並享用（創 1-2 ）。人類犯命之後，自然

大地並沒有失去它原有的光耀，仍在反

映著造物主的全能、全知及美善（詠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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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3 ; 32:6-9 ; 74:13-17 ; 93 ; 134 ; 
14 8 ）。人類雖暫時失去了天主的寵

愛，卻沒有喪失仍然以自己的努力，來

治理享受大地的權柄，藉以發掘認識其

間的奧秘一科學之進步，而承認造物主

的偉大、慈愛、全能及他高深莫測的智

慧（羅 l :20; 11 :33-36 ）。福音上「塔

冷遇」的比喻 (Jl馬 25:14-30 ），清楚的

指明人類應當在神靈及物質方面，盡力

善用上主的恩賜，來勞力經營，賺取利

潤。故此我們可以作結論說：雖然耶穌

曾強調：他的圖不屬於這個世界，但是

在全部新約上卻找不到一個地方，可以

證明耶穌曾經命令過他的門徒信眾，應

當放棄現世物質的正當享受，以取永遠

的福樂。而促進物質享受的法門，是勞

苦的工作。

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新舊約中因

貪享物質的福樂，而受罰的例子卻比比

皆是。究其原因，不外是因為它的出發

點、方式或目的的完全錯誤所致。換句

話說，就是因著物質的文明進步及生活

的享受，使人遠離了天主，或犯罪招惹

了懲罰。諸如加音後裔的文明，導致宗

教的大誤（創4:17-24 ），巴貝耳塔的建

造，使人目中無上主，驕傲自恃（創1 1: 

1-9 ）。其次亞述、巴比倫、埃及等大帝

國受罰亡國的原因，無不由此（依 13: 1; 

14:4,25 ; 19: 1 ﹔ 33 ﹔ 47﹔耳~46 ﹔ 50 ﹔ 51 ﹔

則 29﹔ 30﹔納 l : I ﹔哈 I: I 等）。以民的
整部歷史，更是這一事實的確證。因

此，只要人努力勞苦工作，換取生活的

需要，正當地享受利用物質的文明進

步，處處以天主為前題，不為享受而享

受，非但不是聖經所禁止，更是聖經所

提倡強調的。正如聖保祿所說：「一切

都是你們的，你們卻是基督的，而基督

是天主的」（格前 3：泣，23 ）。這種觀念

亦早見於德訓篇「這一切為善人都是好

的，為惡人卻變成了不好的」（德 39: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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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作的節制與休息

工作既然是文明進步的原動力，則

很容易被人誤解，只顧為工作而工作，

或為享受而工作，而且不遺餘力的拼命

工作，這究非天主令人參與勞動的原

意。故此聖經上有不少針對此點的警

旬，令人對工作知所節制（見窺 23:4 ﹔

德 2:22,23 ﹔ 5: 14 ; 9: I l ; 31: I ﹔瑪 6:

凹，24 ﹔ 16:26﹔谷 10:24﹔路 12:13-21 ﹔
18:20,21 等）。人固然應當工作，但亦
應以兒女的心情來依靠上主的照顧問馬

6:25 32﹔路 12:23”30)
至論停工休假的問題，似乎在聖經

時代的社會，並沒有人提及過。蓋以民

向來就習慣於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安

定生活（詠 104：泣，日，若 9:4 ），很相

似我國以務農為主的社會環境。固然十

誡中有守安息日的嚴厲命令（出 2 0: 

9,10﹔申 5:13,14 ），這個命令固然也有

使人休息，恢復體力的目的（出 2 3: 
12 ），但它真正的原意，卻還遠超過我

們今天所說的星期假日。它是具有神學

的意義，它是神聖的日子，是專為敬禮

上主的日子，它是為教訓我們人類完全
屬於造萬物的真天主的權威之下，它指

教我們為了生活主作固然重要，但更重

要的，卻是以依恃的心情，來仰望上主

的照顧（見希 3:7-4:11 ) 

6. 工資
「工人自當有他的工資」（路 1 0: 

7 ），這種合理的要求，自古以來就見

於聖經。有不少的例子為證：雅各伯為

娶肋阿及辣黑耳在拉班家中工作了十四

年，又為獲得自己的家產，勞力六年，

先後共二十年之久，才算是成家立業，

歸返原籍（創 29: 15-18,27,28 ; 3 1: 

7,41 ）。法郎的公主先同梅瑟的奶媽講

好工錢（出 2:9 ），年青的肋末人為了工

資而答應作米加的司祭（民 18:4 ），撒

羅滿修蓋聖殿時，答應將布蘭王工人的

工資全部照付（列 5:20 ），約史雅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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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給修理聖殿的工人應得的工資（列下

22:4-6﹔編下 34: 8 11 ），多俾亞向自己

兒子途中的伴侶，約定每天一個「達

瑪」的工資（多 5: 15 ）。以民充軍後修

建聖殿時的工人，亦各有自己的工資

（厄上 3:7 ），收割莊祿的工人，亦各得

工資（若 4:36)

除了上述的事實之外，更有明文法

律的規定，以保障工人的權利：「貧苦

可憐的傭工，不論是你的兄弟，或是你

城鎮地區內的一個外方人，你不應欺壓

他，應在當天交給他工錢，不要等到日

落」（申 24:14,15﹔見肋 19: 13 ）。先知

們亦曾嚴峻地責斥扣壓工資的人（耶23:

13﹔拉 3:5﹔見德 34:26,27﹔雅 5:4)

因為這是侵犯工人權利的行為（約 7:2 ﹔

路 10:7)

工資的給予，除了應當是正義的之

外，按聖經上的教訓，似乎更應以愛德

為基礎，意即使一切工作的人，皆有足

夠維持正當生活的必需品，而不應斤斤

於工人天生之能力及其工作之成效。這

種愛的精神，已見於舊約的法律中：

「使他（奴隸）自由時，不可讓他空手離

去，應由你羊群中，打禾場上，榨酒池

內，取一些厚厚地酬報他，照上主你的

天主祝福你的，分給他」（申 I 5 : 

口， 14 ）。此外，耶穌所講的「僱工的比

喻」（瑪 20:1 16 ），亦為有力的證明。

更有聖保祿的話﹔「誰若不顧意工作，

就不應該吃飯」（得後3: 10 ）。將它反過

來講，就是：只要人工作就應有足夠的

飯吃。這一點也正是今日勞資雙方的嚴

重問題之一。聖經固然沒有給我們作出

圓滿明確的答案，卻指出了解決糾紛的

方針及原則，就是應白人情、憐憫及愛

德方面著手。

7. 奴隸
奴隸與勞工是不可分的。蓋奴隸制

度存在之目的，不言而喻就是為了服役

主人。本來奴隸制度之建立，與天主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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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目的和聖經的教訓，應是風馬牛不

相及的。蓋人是依天主的肖像而受造，

有其崇高的地位（見創 I :26-28 ），及治

理管轄受造物的權力，故人可隨意利用

指揮動物為人服役，而不應當將同等的

人類，置於奴隸的地位。但不可諱言

的，是聖經上竟有奴役的存在。關於這

一點，我們首先要知道，遠在以民誕生

的公元前 3000 年，古東方的文明大

圖，如亞述、埃及及其後的巴比倫、希

臘、羅馬等，無不有嚴峻無惰的奴隸法

存在著。就是以民的本身，也是出白為

奴的埃及（出 6: 16﹔申 6:21 ﹔ 16:12 
等），故此無形中它受了時間環境的影

響及操縱。我們決不能說梅瑟訂立了奴

隸的制度，但以民間存在著一些面臨的

事實，卻是不可否認的：諸如欺詐及發

虛誓的基貝紅人受罰而服役於以民（蘇

9，出 22:20 ﹔ 23:9 等），戰爭的俘虜及

囚犯（撒上 30:3 ），賣身為奴的倍（責人

等（列下4: I ）。直至以民在充軍歸來的

時候，竟有四萬二千三百六十自由人及

為數七千三百三十七的奴隸及牌女（厄

上 2：“）
但若我們仔細將聖經上所記載的奴

隸，與當時其他諸國的奴隸法，來比較

一下，則實有小巫之見大巫。遠在聖而且

時代，所謂之奴隸，並不如﹔其他國家的

奴隸，被視為下賤，毫無社會地位及保

障的人，自由生殺之權，操之於其主人

之手。相反地，他被稱為「僕人J 、「管
家」或「理財人員」’享有承受主人財

物的特權，如亞巴郎的僕人厄里厄則爾

（創 15:2; 24:2 ）。他並受托給主人的兒

子依撒格聘娶妻子（創24:54 ）﹔替主人

管教子女及其承繼的產業（嚴 17:2 ）。

他被視為家人，同享安息、日的假期（出

20: 10﹔申 5: 14 ），同過逾越節（出 12:

44 ）。格外每第七年的自動恢復自由之

身，不必付任何贖金的「僕役法」的訂

立（出 21: I 11 ﹔肋 25:39-43,54﹔申 15:

12 ），更是其他民族法所不能望其項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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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次，善待僕役的勸勉之言，則比

比皆是（肋 25:29,30﹔申 15:13,14﹔德

7:22,23等）。不得將逃脫的奴隸交出正

法的事實，也只見於以民之間（申 23:

16,17 ）。誰若將奴隸置於死地， ＆＇.、受法

律的嚴厲制裁（出21 :20 ）﹔誰若打轄奴

僕的眼睛或打掉一隻牙齒，已失去主人

的權利，應放奴隸自由離去（出 2 1: 

訝，27 ）。綜觀上述，以民間的奴隸，較
之其他同時代的人，不知要超出幾籌

了。固然，不守法律，不善待奴隸的實

例，也是不能避免的（見耶 34:8-22

等）
在新約時代的以民間，僕役奴隸的

制度仍然存在。奇怪的是新約上竟沒有

針對這種非人道制度的斥責。相反地，

好似在順水推舟任其存在，且更強調：

「你是作奴隸蒙召的嗎？你不要介意，

而且即使你能成為自由人，你也寧要守

住你原有的身份」（格前 7:20,21 ）。伯

多祿也說：「你們做家僕的，要以完全

敬畏的心服從主人，不但對良善和溫柔

的，就是對殘暴的，也該如此」（伯前2:

18﹔見弟前 6:1 ﹔鐸 2:9)

闢於這個問題，我們首先應知道：

當時宗徒們傳教佈道的地區，正是盛行

奴隸制度最厲害的希臘及羅馬帝國。面

對這種強權之下所支持的奴隸事實，及

其他許多有關經濟、政治等等社會問

題，宗徒們是無能為力的。何況他們主

要的職務，是宣講耶穌的福音及救援

呢！話雖如此說，保祿仍清楚地表示了

他本人對於這個問題的基本觀念及原

則：（ l ）在天主面前一切的人是絕對完
全平等的，完全沒有教內或教外，奴隸

及自由人，男人及女人的分別（迦3:28 ﹔
哥 3: 11 ）。（ 2 ）身為奴隸的是主所釋放

的人，而自由人就是基督的奴隸（格前

7：泣，23﹔弗 6:5-9﹔哥 3:22-4: 1 ﹔費 15
17 節）。（ 3 ）人生是短促的，時間是有

限的，現世的局面是易逝的（格前7:29-

31 ），而在這其間，每人的主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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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努力效法基督修德成聖，救自己的靈

魂（伯前 2:20,21)

保祿致費肋孟的書信上，也清楚地

表示了他對奴隸的看法及心情。費肋孟

的奴隸放乃息摩挾主人的財物而逃，在

羅馬受保祿之感召成為熱心的教友，保

祿~羅馬法律所限，不能將他留在身邊

而不交還其主，但又怕他回去後，受到

嚴厲的懲罰，於是寫了上述的介紹信，

替他向主人求惰。請費肋孟將他收下，

不再當一個奴隸，而是超過奴隸，「可

愛的弟兄：他為我特別可愛，但為你不

拘是論肉身方面，或論主方面，更加可

愛」（費 16 節）。於此保祿希望主人善

待奴隸的心情，盡形於外。今日的社會

中，奴隸制度之所以不復存在，不能不

歸功於教會，本基督精神的努力，及對

解放奴隸所致力的成果。

8. 勞動的美表

在前面我們已經說過，以民是一個

任勞任怨的勞力民族，此不另贅。在新

約上也有兩個很顯明的例子，足為我們

勞工的師表。

8.1 耶穌基會

他本是至高全能的天主之子，卻取了

「奴僕」的形體（斐 2:7 ），降生在一個

勞工的家庭中，並且自己親手操作「木

匠」的苦工（谷 6:3 ）。在他的傳教生活

中，所接觸的對象，大都是勞苦的群

眾，「凡勞苦和負重擔的，你們都到我

跟前來，我要使你們安息」（瑪l 1:28 ）。

他所講的許多比喻，也無不是以勞工為

主題（谷 4: 1-9：，瑪 l 3:33,45-49 ; 18: 

10,14; 21 :33-39 等）

8.2 聖保祿

他本來不需要勞苦工作的，因為一來他

生為羅馬公民（宗22:28 ），二來他的主

要任務是宣傳福音的宗徒事業，自有他

應得的維生報酬（平各前8:3-18﹔格後 1 1: 

8,9﹔迦 6:16﹔斐 4:10-18 ），但他仍在



三畫至四畫

宣講福音之餘，製造帳幕，「黑夜白日

操作」，自食其力，免得加給他人生活

的負擔（得前2:9﹔見宗 18:3 ﹔ 20:34﹔格

前 4: 13﹔得後 3:8 等）

9 結論

由上所述，我們可以知道，勞工是

天主給全人類的使命，故此它本身絕對

不是卑賤的，而是神聖的。這一點可由

以民的漫長的歷史得到明確的證實，天

主所特選的以民，就是一個勞動的民

族，蓋勞作除了是人類的神聖天職之

外，也有它本身的價值及目的：它是維

持人類生活的不二法門，它是解決社會

貧窮現象的途徑，它更是促進人類文明

的原動力，而這一切非但不相反天主造

人的目的，更完全符合天主的旨意。蓋

天主並沒有命令我們放棄正當合理的物

質享受，以換取天堂的福樂。但人類卻

不應只是為工作而工作，或僅為現世的

享受而勞苦，卻應視勞作為導向天主的

工具，事事以人靈的利益及天主的光榮

為前提。既然勞工是人吃飯生活的主要

條件，那麼「工人自當有他的工資」（路

10:7 ）。工資的給與不只應是正義的，

且應是合理的，應基於愛德的心情，給

與維持正當生活的必需品，而不應斤斤

於工人的技術及他工作的成果而定。至

於奴隸問題，聖經上雖然沒有指出明確

的解決方法，卻表明了它的基本態度及

應持的原則。最後我們特別強調了新約

上兩位勞苦工作的偉大師表一耶穌及

保祿，以供我們追蹤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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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不潔

Uncleanness, lmmunditia 

雖然世界上一切宗教都有潔與不潔

的規定，當行的洗禮，以及當避免的法

律上視為不潔的行為、事物或地方，但

像以民法律上那麼繁雜仔細的規定，在

各民族中恐怕是絕無僅有的。他們起居

生活，一舉一動，都處處在受著這些法

律的限制。究其原因不外是：除了外在

的潔淨表示內心的潔淨外（申 21 :6﹔依

1: 16 ），主要的還是以民是天主惟一特

選的民族，故此它應是聖潔的（肋 l 1: 
44 ）。這種聖潔不只與全體有關，而且

亦與個人有關﹔不只是內在的，而且亦

是外在的。這些繁雜細小節目的規定，

尤見於助 l卜的章及戶 19 章。

1. 舊約
舊約法律上的不潔大致可分為三

類：

1. 1 人或動物的屍體
誰接觸動物或爬蟲的屍體，不論是

有意或無意，直到晚上被視為不潔的

人，應洗掉棄自己的衣服。任何傢具、食

物或要播種的種子，若接觸了動物屍

體，亦成不潔的，應予以洗濯、打碎或

丟掉（肋 l I :24-40) 

但若接觸的是人的屍體，則七天之

久不潔：停屍帳幕內的一切傢低都是不潔

的﹔人及一切不潔的器血，應在第三天及
第七天以水洗游（戶 19: 11 19 ﹔ 31:19 ）。

在這不潔的七天內，一切被不潔的人所接

觸的物件，亦都變成不潔的（戶 19:22 ）﹔

七天內不得進入上主的居所（戶 19:13 ）。

1.2 顯病

幾時人患了癥病，就有了法律上的

不潔，應與人隔離，直至癡病痊愈。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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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之後，要受司祭檢驗，接受複雜的取 物既為天主所造，都是美好潔淨的（羅

潔禮。除此之外，尚有房屋及衣服的癥 14:20• 鐸 1: 15﹔弟前 4:5 ）。如此，耶

病，若有蔓延的跡象，應將衣服燒掉， 穌清楚的指出，只有禮儀法律的潔淨是

不然就應洗機（肋 13 章）。見癥病條。 不夠的，更重要的，還是內在的宗教及

1.3 淋病

患淋病的人，所接觸的人及一切物
件、衣服，直到晚上是不潔的，應加以

洗濯（肋 15:2 12 ）。遺精，甚至夫婦之

道，亦觸犯法律上的不潔，衣服及身體

應予以洗淨（肋 15: 1 G悶，申 2 3: 10-

11 ）。行經的婦女七天不潔，與她接觸

的人物，則一天不潔，應洗身及洗衣

（肋 l 5:19-23 ）。與行經婦女同房的男

人，七天不潔（肋 15:24)
不潔法律的解釋：我們已看到不潔

的來源主要有三：死屍、癥病及淋病，

雖然這三種事實的本身並非罪惡，因為

非來自人的自由意志，但因它們與罪惡

有密切的關係，或謂是罪惡的結果及遺

毒，故此「天主的聖潔人民」（申 14:

21 ），應遠而避之。蓋死亡（死屍）是

罪惡一原罪一的懲罰﹔癥病則置人

於死亡的途徑，已是半死的人（戶口：
12 ），淋病及男女的交購，更直接與原

罪有關。原祖犯命後所發現的第一件

事，便是羞恥，以樹葉為衣來遮蓋赤裸

的身體（創 3:7『 l 1 ) 

2. 新約
前面所說的那些繁雜瑣碎的取潔禮

儀，仍不時見於新約中，諸如：碗、盤

的洗游 (f,馬 23 :25 ），癥病愈後的取潔

（瑪 8:2 ﹔ 3; 10:8; 11:5﹔路 4:27 ﹔

17:14,17 ），婦女產子後的取潔等（路

2:22 ），但是梅瑟法律對於食物潔與不

潔的分別，已被耶穌廢除（谷 7: 19) 

天主自己在神視中，亦曾命伯多祿取食

一向被梅瑟法律視為不潔的食物（宗

10:15; 11:9 ）。基於此一異像的指示，

第一位外教人，科爾乃略受洗入教（宗
14:48 ），自此已再無猶太人與外邦人的

區別（宗 15:9 ）。聖保祿亦強調一切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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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上的聖潔（瑪 23:25-26 ﹔ 路

11 :46 ）。「心裡潔淨的是有福的，因為

他們要看見天主」（瑪 5:8)

中國古代雖似乎並無不潔法律的存

在，但卻有避不潔的習俗。在中國主要

的不潔物亦如以民，要算是死屍。守喪

的人不得參與祭神的禮儀，拜喪的人回

家後，有沐浴的例俗。政府大員在父母

死後，應獨居守喪三年，固然是孝的表

示，但也是因為他三年內不潔，不得參

加政府祭天的禮儀，以免沾污祭神大

禮。積極方面的取潔規定卻很多，諸如

皇家祭天之前的七天齋戒，沐浴﹔清明

節前的齋戒、夫婦不交、寒食、清理、

打掃修飾祖墓，作為祭品且的準備。齋戒

期間，要清心寡慾，避免繁華，遠離人

群，淡衣節食等等的規定﹔又在祭獻前

刻，一定要洗手取潔。此外，向家祖神

牌報告家女將要結婚之前，女子也有齋

戒沐浴的必要﹔但概括來說：中國與梅

瑟的不潔法律比較起來，簡單的多了，

並且有許多的取潔禮只有局部地區性的

作用，至今已大部分失傳。

73 不誤性

I nfal I ibil ity, lnfal/ibi/itas 

真理的聖神曾以默感的特恩，使諸

先知和宗徒在傳道時，或使聖經的作者

在著作或編輯聖經時，將天主敢示的聖

言，毫無錯誤的傳給自己的百姓（見默

感條）﹔同樣，聖神也以特殊的恩寵，

使教會毫無錯誤的將天主毆示的道理，

加以保存，並傳與世世代代的人群，所

以根據聖經的所載，我們相信萬世萬代

的教會具有「不誤性」的特恩。



四晝

1. 光榮的主耶穌和聖神為真理的保

誼者

「滿溢恩寵和真理」的耶穌進入了

世界（若 l : 14 ），是為宣告真理，並為

真理作證（若 8：帥，45,46 ﹔ 18:37 ）。所
謂「真理」’就是基督由天主帶來的終

極圓滿的毆示。他既然是天主的「聖

言」’「父獨生者的光榮」已在他身上

顯現（若 I :14 ），所以他自稱為「真理」

（若 14:6 ），因而是「信德的創始者和完

成者」（希 12:2)

耶穌為使鬥徒在他死後保存他所散

示的真理，曾祈求聖父派遣「護慰

者」’「真理的神」’並許給宗徒們：

「那護慰者．．．必要教訓你們一切，也要

使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

（若 14:26 ）。「他必要為我作證，並且

你們也要作證，」（若 15 :26-27﹔谷 13:

11 ）。「他要把你們引入一切真理」（若
16: 13 ）。耶穌在此給宗徒們所說的話，
為整個信徒團體，即整個教會有關，因

為聖神是天主賜與諸信徒的禮品（宗2

38﹔格前 2: 10 16 ﹔ 12:3﹔迦 4:6 等）

在耶路撒冷開創的信徒團體，從起

初就意識到自己在聖神的指導之下，有

權解決信仰及信德的問題（宗 15:28 ﹔ 5:

32 ）。教會與聖神彼此是分不闊的，是

聖神建築教會為天主的住所（格前3: 16 ; 

弗2:23 ），自己住在她內（羅8:9, 11 ﹔格

前 3: 16 ），使諸信徒成為「一個身體」

（格前 12:13 ），因「一個希望」’「一

個信德」，「一個洗禮」’並「以愛德

合而為一」（弗 4:4 16 ），使她「明瞭天

主的事」（格前2: 10, 11 ），好為「真理」

的聖神作證（若－ 5:6 ）。聖神並領導教

會，在內在生活上，「對於天主子有一

致的信仰和認識」（弗4: 13 ），在向外的

發展上，對猶太人和外邦人宣傳福音，

毫無畏懼的為真理作證（宗 5:32; 6:10 

等）
同時耶穌也許下，他總不離開教會

（瑪 28:20﹔參閱若 l 6: 16-33 ）。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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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在光榮中的主，仍親自管理教會，

賜與她各種恩惠，打發作宗徒、先知、

傳福音者、司牧和教師的人，建樹他的

身體，使信徒不「為各種教義之風所飄

盪．．．．．．而中了人的陰謀，陷於引人荒謬

的詭計﹔反而在愛德中持守真理，在各

方面長進」（弗4:8-15 ）。是以作教會之

首的基督（弗 5:23 ﹔ l :22-23 ），與常在

教會內的真理之神，不斷的指導、查

閱、責備和審判各地方的信徒團體（默

2:1-3：泣，格前 I 1 :29-32) 

2. 教會為真理的柱石和基礎

教會因基督和聖神存在其內，遂成

為「真理的柱石和基礎」（弟前 3: 15) ' 

負起支持和保護敢示真理的使命，且在

世人前作真理的保證，對那些反抗其道

的人作「天主堅固的基礎」（弟後 2:

19 ）。連「陰間的門」’即死亡和惡魔

的勢力，總不能戰勝她（瑪 16: 18) 
由此看來，不誤性的特恩，並不是

賜與各個信徒的，因為耶穌曾多次警告

門徒們要謹慎（谷 13:9,22 23 ），並且
由宗徒時代教會的歷史可以證明，當時

已有些信徒，陷入錯誤（羅 16: 17﹔格前

的：33-34﹔迦 I :6; 3: 1-3﹔弗4: 14﹔得後
3:6牧函及若望書信），連假基督也是出

於信徒（若－ 2:19﹔宗20:30 ）。不誤性

的特恩，一如其他聖神的恩賜，是賜與

整個教會的，並且這不誤性的特恩，並

不關乎什麼世俗知識，而只限於信仰和

道德的問題，即「天主的智慧」’天主

所敢示的道理（格前 2)

3. 教會領袖及訓誨機構的不誤性

在信德和道德上不能錯誤的特恩，

主要的是賜與那作「監督」和「牧養教

會」的人的團體（宗 20:28 ）。耶穌在世

時，特別為其教會的領袖，即宗徒們，

求了真理之神的助佑（若 14:26 ﹔ 10:26-

27 ; 16: 13 ），並祈求聖父時常保護他們

站在真理之上，使他們合而為一（若17:

19-21 ），因為宗徒將作教會的基礎（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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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默 21: 14) 
耶穌在升天前派遣宗徒向萬民宣講

福音，教萬民「遵守我所吩咐你們的一

切」（瑪28: 19-20 ）﹔接受或不接受這福

音，為人得救或喪亡有決定性的關係

（谷 16:15-16﹔若 3:5,11,36 ）。為此，

耶穌禁止他的門徒在「充滿聖神的德

能」之前出發，作他的證人（宗 l :8﹔路

24:28-29) 

宗徒們從起初就意識到聖神與他們

同在，並使他們作證（宗 5: 32 ; 15: 
28 ）。宗徒們認為自己只不過是基督的

「使者」（格後 5:20 ），把由基督所領受

的，忠信地傳授給信徒（格前 11:23),

並且禁止任何人把基督的福音加以改變

（迦 1 :6-12﹔格後 11:4,12-14 ）。所以從

起初，他們「自︱︱誨」的內容（宗2:42) ' 

在教會內便成了堅定不移而必須保存的

「傳授」道理（格前 15:3﹔得後 2: 15﹔斐

4:9 ）。這些道理被稱為「健全的道理」

（弟前 1: 10﹔弟後 l : 13 ）和教會「美好的

寄托」（弟後 1: 14﹔弟前 6:20 ）。

由宗徒的團體中，耶穌早已選定了

伯多祿在信德上作為教會的「臀石」’

將「天圓的鑰匙」’「束縛和釋放」的

至高權柄交與他（~馬 16:18-19 ）。並委

托他作自己「羊群」的牧者（若 21:15-

17 ），這一切證明伯多祿為保持教會信

仰和道德的生活，負有特殊的使命與任

務。為此，耶穌特別為他求了聖父，保

護他堅於信德，好能「堅固自己的兄

弟」（路口：32 ）。連保祿宗徒，雖然在

某些事上必需指責伯多祿個人的行動

（迦 2:11-14 ），但仍然承認他在宣傳福

音其道上，所具有的特殊權利（迦 1: 18; 

2: 1-9) 
敢示的道理，既然在教會內必須長

久保存和傳授，那末，接伯多祿及宗徒

位的人，即那些負有教會訓導權的人

( Magisterium Ecclesiae ） ，也需具有不

能錯誤的特恩，因為他們是全教會的代

表，在基督的羊群中被立為「監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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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畫

20:28 ），為眾信徒的靈魂負責（希 13:

17 ），該宣講真道，堅持不變（弟後 4:

1 5﹔鐸 l :9 ; 2: 1 ）。主教團如果沒有這
種特恩，決不能盡好這一切義務。

在主教圍內，這種不誤性的特恩，

是否特別屬於教宗？在聖經內沒有提及

繼伯多祿位的人，但耶穌既然成立了一

個永久性的教會（瑪 16: 18 ; 28:20) 
且這教會必是「真理的柱石和基礎」（弟

前 3: 15 ），那末，也常需要一個接伯多

祿位的人，盡他作教會「碧石」和信徒

群眾「善牧」的職務，持守信仰內容的

純潔，使眾信徒在這信仰內共同合一。

由此可知，教宗幾時當作眾信徒的代

表，執行教會最高訓導權的時候，決不

會錯誤。

聖經再沒有進一步講論其他關於

「不誤性」的問題，這一問題是屬於教

義神學及教義史的。由聖經所可證明的

是：不誤性是教會由天主所接受的特

恩，因為只有天主是不能錯誤的。此種

特恩，教會歸功於在她內生活的耶穌基

督及指導她的天主聖神。這特恩是賜與

整個教會，為保全並傳授天主敢示的真

理﹔但在教會內，天主特別賜與那些盡

司牧和教務的人員。這些人員，即主教

和教宗的職務，不外就是賴此特恩’向

其兄弟們為真理服務。

見 1703 教會、 92 元首職權、 2480 默感。

74 中保

Mediate「

「中保」這個觀念在聖經上佔有非

常重要的位置，它由首至尾貫徹全部聖

經。但奇怪的是「中保」一詞，卻不見

於舊約，就連在新約上出現的次數也不

多（希 7:22 ﹔ 8:6 ﹔ 9：的， 12:24﹔迦 3

19) 



四董

1. 舊約
遠在梅瑟之前的聖祖時代，天主就

曾藉諾厄將人類的一部份保存，未受洪

水之害（創6 ），亞巴郎代素多瑪（創 18:

22-33 ）及阿彼默肋客祈求上主憐憫（創

20:1-17 ），天主並預許萬民將因亞巴郎

而得福（創 12:3 ），天主也因若瑟祝福

拯救了其父家及普提法爾（創刊：5 ﹔ 45:

5) 

在以民被揀作選民的歷史上，梅瑟

是中心人物，四十年之久，他奔走周旋

於天主及百姓之間，傳達天主的意旨，

代替百姓向天主祈求罪赦，成了天主的

密友，同天主面對自交談。天主藉著他

而建立了西乃山盟約，奠定了法律，籌

劃了宗教敬禮的基礎，開創了先知及司

祭職務（出 17: I 1; 20:18-21 ; 23:12-15 ; 

33:12-17﹔戶 14: 13,20﹔申 9: 18-29 

等）

梅瑟之後，有民長出現。他們領導

不信及失信的百姓，重新走上祖先所走

的正路（民主 18,22 ）。初期的君王，更

是在天主前的百姓代表。他們皆是受上

主選拔而受傅的人（撒上 24:7-1 l ; 26: 

9, 11, 16,23 ﹔撒下 l :14,16 ）。達味及撤
羅滿更代替百姓向上主奉獻了祭禮（撒

下 6: 17,18﹔列上 8:5)
司祭在中保的職務上，也佔有很重

要的位置。他們是專職替百姓祈禱、獻

祭的人員，教導人民遵守天主的法律，

並代表天主祝福百姓（見出 2 8 : 

12，凹，沛，38 ﹔ 29:42﹔肋 8-9﹔戶 6:22-

27﹔申 18:13-22 ﹔ 33:8-19 ）。司祭職務
的特點，是由下而上，由百姓而上達天

主的中保職務。

先知則適得其反。他們的職務是由

上而下的。他們是「上主的口舌」’是

天主自己召任的人（依 6﹔耶 1﹔則 1-3

等），將天主的旨意，計劃、散示，下
傳至人民（耶23:28 ），是人民精神生活

的導師﹔但是他們中也有不少甘作犧

牲，代百姓贖罪，替百姓祈禱祭獻的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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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物，如厄則克耳及耶肋米亞（則 3:

17-21 ; 13:5,6; 22:30﹔耶 7: 16 ; 8: 18-

23 ; l I: 14 ﹔ 12:1-5 ﹔ 20:7-18 ），而這

種捨己救人的典型，無疑的要首推「上

主的僕人」（依42 ﹔ 49 ﹔ 50; 52:13 ﹔曰：

12) 

上主的使者為中保的說法，是後期

的產品。他們同天主居住在天上，在那

裡代人民轉求（約 5: I ﹔匣 I: 12﹔約 12:

12﹔達 3:49,50 ﹔ 6:23 ﹔ 10: 13 ; 12: 1,2 ; 
14:34 等），保護上主的百姓（列下 19:

35 ）。誠然，全部舊約雖未曾提及「中

保」一詞，但他存在的事實，卻比比皆

是。他在救贖的歷史上是不可缺少的，

但也不可否認的是，在舊約中，這許許

多多天主與百姓之間的中﹛呆，沒有一位

是完美無缺，真正稱心應手的。他們都

在暗示及預表那位將要來臨的至高偉大

的唯一中保→耶穌基督。

2. 新約
「中保」一詞雖然亦未出現於福音

及宗徒大事錄，但中保的事實卻的確存

在，而耶穌就是中保，因他是天主子，

降生成人，取得人性，使人類與天主之
間的關係更緊密相連，成了惟一的，最

理想的中保。他之所以來臨人世的目

的，就是為作二者之間的中人，因為他

的一生清楚表示他，自始至終是在執行

他作中保的職責：他給人類散示、建定

了圓滿的法律，賜予了救贖及罪之赦，

是「上主的僕人」、君主、導師、司祭

及祭品，是人子又是天主子。總之，舊
約上一切作中保的特點，都集中在他身

上，使他成了惟一真正的中保，所以有

人強調「中保」的觀念是初期教會產品

的說法，是完全不對的。若想將耶穌整

個作中保的事實詳盡敘述，實不可能，

因為這包括耶穌整個的一生，貫徹全部

新約，故此我們只提綱擎領簡述如下：

2.1 他的名號

只就耶穌，所得的名號我們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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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皆是與中保職務有密切關係的：

他是天主子（羅 l :4 ﹔ 8:3﹔希 1:2 ﹔ 7:3 ﹔

10:29﹔伯後 l : 17﹔若－ 3:8 ﹔ 4:9 ﹔ 5:

20 ），做示的聖言（若 I: I 14﹔若一 l : 

1-2﹔默 19: 13 ），天主的肖像（格後 4:

4﹔哥 l :15﹔希 1 :3 ），天主的羔羊（若

1 ：凹，37﹔宗 8:32﹔格前 5:7﹔默 5:6,12

等），生命（若 1:4; 5:26 ; 1 1 :25﹔若

-5:11,20 ），光明（瑪 4: 16﹔路 2:32 ﹔

若 l :4; 3:19 ; 8: 12 ﹔ 9:5 ﹔ 12:35，桶，若
-2:8 ），善牧（瑪26:31 ﹔若 10: 1 1，希

13:20﹔伯前 2:25 ﹔ 5:4 ），人子（~馬 24:

30-31 ﹔ 25:31-46 ﹔ 26:64﹔谷 8:38﹔宗
7:56 ），君王（瑪 13:41 ﹔而：28﹔谷 13:

24-27﹔若 18:33 37 ），救世主（瑪 1 :21 ; 

13:37 ﹔ 20:28﹔谷 8:31 ; 9:31 ﹔路 2: 1 l ; 

6:22-23﹔若 4:42; 10:9; 1 1: 50-53﹔宗

4: 12 ﹔ 5:31 等），中保（希 7:22 ﹔ 8:6 ﹔

9: 15 ﹔ 12:24﹔迦 3: 19 ），可祭（希 3: 1 

等）。見聖經附二，一九九一頁。

2.2 他的工作

他向全人類傳佈福音，再無猶太人

及外邦人之分（瑪 28: 18-20﹔谷 1: 14 ; 

13: 10 ; 16: 15﹔宗 1:8 ﹔ 13:32,33 ），建

立了天國（路 4:43 ），向人類宣示天主

的慈愛（~馬 5:45 ﹔ 6:4,6,18 ﹔ 21 :31 ; 22: 

34-40 等），只有他才能向人敢示天父

（瑪 l 1 :27﹔路 10:22 ），廢除了舊約的傳
統及禮規（瑪的：2 ），提高了倫理的要

求（~馬5-7章），誰聽他的話將永不死亡

（瑪 10:39等），誰以他的聖名而祈禱，

必將獲得所求（瑪 18:20)

2.3 他的死亡

耶穌的苦難聖死，使他中保的工程

達到了最高潮：消除了罪惡與死亡（瑪

26:28 29﹔希 2: 14 ﹔ 10:4-18﹔羅 8:1-3 ﹔

弗 1: 7﹔若一 1:7 ﹔ 2:2 ﹔ 3:5 ），使人與
天主重新和好（羅 5: 10﹔格後 5: 19﹔哥

1 :20 ）使人類重獲超性的生命（若 3: 14-

16; 6:35,47,51 ; 10: 10﹔羅6: 11-13 ；弗

2:13-18﹔默 5:9,10 ），成為天主的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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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4:4 7﹔羅 8: 12 17﹔弗2: 1-10﹔若－

3:1-2) 

他的確是「上主的僕人」（依 42:1

9; 49:1 9; 50:4 11; 52:13-53:12) 
猶如偷越節羔羊（出 12 ﹔ 19:5 ）將自己

的血，「新約的血，為大眾傾流」（谷14:

24：，出 24:8 ），為此，他的死亡實是至

崇高、至尊貴的祭獻（谷 10:45﹔路 22:

37：，見依 35: 10 ）。因他「新約的血」成
立的新約民族（希卜 11 ），包括整個人

類，因為他的祭獻遠遠超過舊約的全爐

祭（肋 1 :3 9 ）、和平祭（肋 3﹔申 12:

18 ）、素祭（肋2 ）及贖罪祭（肋6：時，23 ﹔

希 8:6 13 ; 9:12-18) 
因此，絲毫不容懷疑，他是最卓

越、最完善、最堪當及絕對不能替代的

惟一真正的中保，但是他在升天之前，

卻將這份中保的職務交給了他的門徒，

使他們世代相傳，日益更新，「直至世

界末日」’繼續他的救世工程，宣傳福

音，舉行聖事，治理教會，為紀念他的

聖死，不斷舉行彌撒聖祭，給人付洗、

獲得罪赦（瑪5：日， 14 ﹔ 10: 1 ﹔而： l 8 ; 26: 

26-29﹔谷 14:22-25 ﹔ 16: 15 ；路 10:1-12 ﹔
22:15-20﹔格前 11 :23-34 ），並使聖體

聖事成為永生盛宴的預像和保證（瑪26:

29﹔谷 14:25﹔路 22:15-20 ），來日肉

身復活的左卷（若 6:54)

他自己升天後，坐在聖父的右邊，

繼續在天為人類代禱，成為有力的護衛

及調解者，並繼續為全世界的罪過作贖

罪的祭品（若－ 2:1-2 ）。在天上那「被

殺的羔羊」’仍然為那些承認他是惟一

「道路、真理、生命」的人們，作有力

的中保（默5: 6-14 ﹔ 6﹔若 l :36 ﹔ 14:6 ）。

既然瑪利亞與耶穌的一生是不可分

離的，她在耶穌作為中保的事業上有著

絕大的貢獻。她首先以她的自由意志，

接受了作耶穌母親的責任（路 l :38) 

她誕生、撫育、教養、照顧了童年的耶

穌，她熱心跟隨了出外傳教的耶穌，直

至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是她陪同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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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兒子 耶穌 完成了救贖的大

業。她實在一生親自參與了「襄助救

贖」的工作（若 19:25-27﹔見哥 l :24：，弗

3:1-13 ），無怪乎若望將耶穌的傳教生

活描寫成，由聖母開始，亦由聖母而終

結（見若望福音），也正因此聖教會向

來視聖母為（除耶穌外）最有力的中

保，名符其實的是「眾生的母親」（創3:

30 ），教會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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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聖經中文譯本，我們可以按照

歷史的演變，分下列三點加以敘述：

1. 景教聖經譯本

天主教教義，遠自唐太宗貞觀九

年，即公元 635 年，已由聶斯託利異端

派（ Nestorianism ）的阿羅本主教

(Bishop Al open ），從波斯傳入了中
國，起名為景教，有「教義光輝，大當

受人景仰」之意。這異端教派在華凡七

世紀（由 635 年正式傳入開始，時留時

去，直至十四世紀末），歸奉者不少，

連太宗、玄宗、代宗亦信而奉之。唐德

宗建中二年（公元 781 年），景淨輔理

主教刻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1625 

年在西安附近出士），凡一千九百多
字，陳述天主教義大綱（該碑的複製品

見諸羅馬的 Lateran Museum ）。從該

碑文中，我們得知他們也傳有天主教聖

經，因為碑文說耶穌「圓廿四聖有說之

舊法（三舊約），理家國於太首先」：又

說在他死後「亭午昇真，經留二十七部

（三新約）」 一－他們用的敘利亞文聖

經，是培熹托本，即簡明本（參閱「敘

利亞文譯本」條） 該碑文又好像談

及他們翻譯了聖經，因為碑文說：「大

秦國有上德，日阿羅本，上青霎而載真

經，望風律以馳艱險，貞觀九年紀至於

長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齡西郊，賓迎入

內，翻經書殿，問道禁閣，深知正真，

特令傳授 J 。此外，另一份題名尊經的

景教文獻（寫作年代末詳），記錄了三

十五本「大秦本教經」的名字，且說景

淨「譯得以上三十部」。在這些書名

中，我們念到了「多惠聖王經」（三聖

詠）及「阿思（音恩、）塵利容經」（三

Evangelium ，即福音）的名字。因此，

學者們有認為他們已將全部或至少局部

聖經譯成中文。可是，在吐魯矯

( 1885 『 1905 ）及做煌（ 1906-1908 ）出士

的景教文獻中，卻沒有發現任何聖經譯

文。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份題名

世尊布施論第三（書於 641 年）的文獻

中，開頭的六十二節，不外是山中聖訓

（瑪 6-7 ）的摘錄（只缺了天主經），與

教會初期書於 70 至 90 年間的十二宗徒

訓言 （ Didache ）很類似。統觀上面所說

的，我們認為：直至有新的景教文獻出

土為止，我們仍未能肯定有景教的正式

聖經譯本存在。關於上述的景教文獻，

可參考羅香林著的唐元二代之景教，

1966 年出版。

2. 天主教聖經譯本
十三世紀末（ 1294 ），方濟會士若

望孟高維諾（ John of Montecorvino, 

O.F.M., 1247-1328 ）獲准在中圓傳教，

領先將正統的天主教傳入中國。從他的

信件中，我們得知他將聖詠及新約全書

譯成了髓輯人（ Tartar ）通用的語言，且

在禮儀中採用它來朗誦及宣講（參閱

Si月ica Franciscana I, 350 ），只可惜這

譯本早已失傳，因此學者們不能肯定他

所說的「鰱輯人通用的語言」是蒙古

語，還是正式的漢文。

隨著元朝的滅亡（ 1368 年），在明

朝多位皇帝的迫難下，這初生的教會也

漸漸消沉下去了。經過了近二百年的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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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耶穌會士聖方濟各沙勿略（ st.

Francis Xavier, S.J. ）才將基督的真光再

次送到中國來（ 1552年），從此，中國

的教會叉開始一個新紀元。在這新紀元

的初期，可以說沒有任何正式的中文聖

經譯本，只有： I. 聖經經句詮解，如利

瑪竇（ Matteo Ricci, S.J. ）的天主實義

( 199 5 ），陽瑪諾（ Emmanuel Diaz 

S.J. ）的十誡真詮（ 1642 ）等﹔ 2. 聖經史

實描述，如龐迫我（ Didacus Panto戶，

S.J. ）的受難始末，艾儒略（ Julius Ale剖，

S.J. ）的天主降生言行紀略（ 1635 ）等﹔

3. 局部聖經譯文，如陽瑪諾的聖經宜解

( 1636 ），利類思（ Louis Buglio, S.J.) 

的彌撒經典（ 1670 ），司鐸日課

( 1674 ），聖母小日課（ 1676 ），已亡日

課等。

第一本中文聖經譯本，是巴黎外方

傳教會會士巴設（ J. Basset, M.E.P. ）的

譯品，譯自拉丁通行本（參閱「拉丁文

譯本」條），約譯於 1700年，只譯了大
部份新約，即四史福音會編（他也個別

譯了四本福音）、使徒行傳聖保祿書信

及希I ﹔其餘的經書，即希2-13 、七封

公函及默示錄沒有譯出（或已失傳）。

譯文是簡單而通俗的白話文，其中術語

有些已是定型的，今日仍採用﹔有些則

不大清楚和欠缺準確。可惜這譯本沒有

出版，現存於倫敦的 British Museum 
（思高聖經學會也存有一份抄本，抄於

1934-1935 年），稱為 “ Sloan Manus

cript”，日後馬禮遜（ Dr. Robert Morr
ison ）在中國出版的第一本基督教中文

新舊約全書（後詳）的新約部份，也脫

胎於此。在香港的香港大學圖書館仍存

有馬氏於 1807 年帶來的巴氏譯本的一

份抄本。

第二本中文聖經譯本一也是第一

本中文新舊約全書譯本一是古新聖

經，由耶穌會士賀清泰（ Louis De Poir

叭， S .J) 譯自拉丁通行本，大約譯於
1800年，只缺了（也可能是失掉了）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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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大部份先知書（依、達及納則譯

出），並按 Corneliusa Lapi缸， S.J. （卒

於 1637年）的注釋本（ Commentary ）加

上經訓。譯文簡單通俗，有時帶有北方

但語：聖詠、先知書及智慧書的譯文，

屢屢不易明白﹔因有名詞、動植物學名

及聖經術語的翻譯不一致。這譯本也沒

有出版，原譯本（直至 1949年）存於北

平北堂圖書館。思、高聖經學會也存有這

譯本的局部攝影本（列上及列下），影

於 1936 年，其他部份則於中日戰爭時

被日軍焚毀。

十九世紀末，兩位國籍神父著手翻

譯聖經：玉多默（正名未詳）先後於

1875 及 1883 年翻譯了四福音及宗徒大
事錄，同時辛方濟（正名未詳）也翻譯

了四福音，可情這些譯本沒有問世，譯

文（直至 1949年）存於上海徐家匯圖書

館。 1892 年，巴黎外方傳教會會士德

雅（ J. Dejean, M.E.P. ）出版了他翻譯的
四史聖經譯註，譯文「雅」而不「信」。

1892年耶穌會土李問漁翻譯和出版了新

經全集，譯文也是很「雅」而不常「信」

與「達」’尤以聖保祿書信為甚。

本世紀初（ 1913 年），馬相伯翻譯

了 A. Mastai Ferretti 的 Les Evangiles 

帥的， traduits et commentes ’題名為新
史合編宣講，譯文雅而達﹔同一譯者還

出版了救世福音，（ 1937 ）和註解四史

聖經（ 1948 ）。 1919年，耶穌會士蕭靜

山出版了四福音，隨後又出版了新經全

集（ 1922 ）：譯文簡潔通順，語氣熱切

動人，因此數十年來成了中國天主教會

的一可以說一「中文通行本」。因

此，耶穌會土巳鴻勳（ J. Bataill巴， S.J.)

也用他的譯文出版了新經合編

( 1932 ）。雖說如此，但在聖經學嚴格

原則的要求下，這「中文通行本」在中

文修辭，尤其在聖經學術方面尚多缺

憾，因此，耶穌會士們覺得有修訂的必

要，並於 1948 年出版了修訂本，是按
照希臘原文修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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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巴黎外方傳教會會士←士

傑（ P. Bousquet, M.E.P. ）翻譯了新經公
函和默示錄﹔同一傳教會會士歐聲石

( L. Aubaz郎， M.E.P. ）也先後於 1915 及

1927年翻譯了聖保祿書信及宗徒公函。

此外，在耶穌會士狄守仁（ P. Pet此， S.J.)

領導下，耶穌會士也出版了福音

( 1940 ）、新經全書（ 1949 ）、宗徒大事

錄（ 1955 ）及羅馬書（ 1956 ）。可是這

幾本譯本，即←氏、歐氏和狄氏的譯

本，都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未合水

準。

上述的多種天主教譯本，都是譯自

拉丁通行本，只有蕭靜山的修訂本略按

照希臘原文加以修訂。除了這些譯自拉

丁通行本的中文譯本外，吳經熊博士先

後於 1946 及 1949 年翻譯了聖詠譯義初

搞及新經全集，譯自英文法文譯本，譯

文高雅，卻屢欠中肯，尤以聖詠及聖保

祿書信為甚。

1945年，為了滿全中國主教團第一

屆會議（ 1924 ）那尚未滿全的期望，方

濟會士雷永明（ Gabriel M. Allegra, 

O.F.M. ），在當時教廷駐華代表蔡寧總

主教（ Mgr. M. Zanin ）的贊同及祝福

下，於北平創立了思高聖經學會（ 1948

年南遷香港，時至今日），在十多位方

濟會士的合力辛勞下，費了十六年工夫

( 1945-1961 ），從聖經原文譯就了全部

聖經，並加上引言、注釋和附義，凡十

一卷，共九千多頁﹔此後又費了五年工
夫（ 1963-1968 ）將這十一卷聖經重加修

訂，出版了聖經合訂本，附有簡短引

言、注解、繪圖、附錄及彩色地圖多

幅，全書凡二干餘頁。這是中國天主教

會有史以來的第一所聖經學會，也是第

一本譯自原文的聖經中文譯本。

最後， 1969 年，台灣光做出版社

也出版了新經全集新譯本凡二冊，即四

福音及宗徒大事錄和宗徒書信及默示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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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督教聖經譯本

基督教（以往又稱：更正教、誓反

教、耶穌教、福音教、新教）對聖經的

中譯，自十九世紀開始，也有不少的貢

獻。

第一本基督教聖經中文譯本，是馬

士曼（ John Marshman ）和拉沙（ Joannes

Lassar ）在印度譯成的漢文譯本，譯自

拉丁文本。新約譯本於 1811 年譯成，
聖經全書則於 1822 年出版。

第一本在中國翻譯的基督教中文譯

本，則由第一位基督教傳教士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開始翻譯。他於
1807年到達廣州，帶有天主教巴氏譯稿

（見上）的一份抄本。 1810和 181 1 年，

他先後譯成了使徒行傳和路加福音。

1813 年，新約聖經也譯成了， 1814 年
出版。至於舊約則由米憐（ William

Milne ）與他合作，一同譯出。因此，

1823-1824 年間，出版了聖經全書共二

十一卷。 1845 年，米憐的兒子又修訂

了路加福音及使徒行傳。

不久以後，由麥都思（ Medhu

rs t ）、郭實獵（ Gutzlaff ）、梅治文

(Brigman ）和馬禮遜的兒子（ J. R. 

Morrison ）組成四人小組，準備一新譯

本。新約於 1837 年出版，名為新遺詔

書，是石印本。舊約聖經則於 1838-

1840 年間出版。 1840 年，郭氏又出版
了他修訂的新遺詔書，改名為救世主耶

穌新遺詔書﹔這譯本也曾被太平天國所

採用，但頗多刪改。

1843年，倫敦會、公理會、美國浸

禮會等，派代表到香港舉行會議，決定

修訂一更完善的譯本，名為代表譯本

(Delegates' Version ）。 1853 年出版了

新約聖經。由於對 God 一詞的譯法，

意見分歧，出版了兩個版本：美華聖經

會採用「神」字，大英聖經會用「上

帝」。浸禮會則早已退出，按照馬士曼

譯本，另行出版（後詳）

至於修訂舊約聖經，則另行改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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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來自廣州、香港、廈門、福州、寧

波、上海等地的代表委員會，進行工

作。但是，由於意見分歧，分成了兩個
團體，各自工作。第一個團體由麥都

思、米憐、施敦力 (John Stronach ）和

理雅各（ James Legge ）組成。修訂工作

更好說一新譯工作，於1853年完

成，次年出版，與上述的新約聖經代表

譯本，訂在一起，名為代表譯本聖經。

另一團體則由梅治文和克陸存（ M. S. 

Culbertson ）組成。 1859年及 1862年先

後出版了新約聖經和舊約新譯本，為美

華聖經會所採用。

浸禮會則由高德（ J. Goddard ）修訂

馬士曼譯本。 185 3 年出版了新約全
書﹔ 1883年又出版了這新約全書的修訂

本，由羅爾梯（ E. C. Lord ）修訂。至於

舊約則先由高氏，後由羅氏完成， 1868

年出版。

1890年，基督教在上海舉行傳教大

會，議決出版和合譯本（ Union Ve rs

ion ），分文理、淺文理和國語三種版

本。文理和合譯本先後由湛約翰（ John

Chalmers ）、艾約瑟（ Joseph Eckins ）、

惠志道（ John Wherry ）、謝衛樓（ Z.

Shelffield ）、沙牧師（ M. Schaub) 

盧壹（ J. Lloyd ）和皮堯士（ T. W. Pearce ) 

負責。新舊約先後於 1906 及 1919 年出

版。

文理譯本出版後，私下進行淺文理
譯本的，有揚格非（ John Griffith ）和施

約瑟主教（ S. L. Schereschewsky）：前

者的新約出版於 1885年，舊約（譯至雅

歌）則於 1905年面世﹔後者的新舊約聖

經則於 1902 年出版。至於官方的淺文
理和合譯本則由包約翰（ J.S. Burd

on ）、白漢理（ H. Blodget ）、紀好粥

( R. H. Graves ）、葉道勝（ J. Genahr ）和

汲約翰（ J. C. Gibson ）負責，只出版了

新約（ 1904年），以英文修正譯本為藍

本。
國語譯本，則先有南京國語新約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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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譯本， 1857 年出版，由麥都恩和施

敦力譯成。繼有北京國語新約譯本，由

五人委員會（ Eckins, Martin, Burdon, 

Schereschews旬， Blodget ）譯成， 1866

年出版。 1872 年出版修正本。由於

“God”的譯法分歧，故有「神」、「上

帝」及「天主」三種版本。 1874 年，施

約瑟主教出版了舊約國語譯本。因此

1878年大美聖書公會將這本舊約國語譯

本，與北京新約譯本合併成一本聖經全

書。此後楊格非又翻譯一本聖經白話譯

本：新約於 1889 年出版，舊約只譯了
一部份。

國語和合譯本由一個七人委員會負

責，後只剩下狄考文（ C. W. Mateer ）、

富善（ C. Goodrich ）、鮑康寧（ F. W. 

Baller ）、文牧師（ G. Owen）和鹿依士

( S. Lewis ）新約聖經於 1906年出版，聖

經全書則於 1919 年出版。先後費了二

十七年的工夫。
此外，尚有全部或局部聖經的方言

譯本，如上海語、福州語、寧波語、廣

州語、廈門語、興化語、蘇州語、客家

語、台州語、蒙古語、安南語、花苗

語、建寧語、滿州語、 i山頭語、西藏

語、五經富語、溫州、i語等譯本。

上面所談的一切譯本，由馬士曼譯

本開始至各種方言譯本為止，全是外國

傳教士的譯品。 1929 年開始了基督教

華人譯經的紀元。第一本是朱寶惠與賽

兆祥（ Sydenstriker ）的新約全書譯本

( 192 9 ）：賽氏死後，朱氏再作新譯，

譯自希臘原文， 1936 年出版。第二本

是王宣忱的新約全書（ 1933 ），即宮話

和合譯本，譯自 1916 年倫敦印行的拉

丁文本。第三本是呂振中的新約全書

(1946 ），譯自蘇特爾編的希臘譯本

(Souter’s Text) ' 1952年出版新約新譯

修稿﹔ 1970年出版全部聖經。第四本是

陸亨理和鄭壽麟的國語新舊庫譯本新約

全書。新約部份於 1939 年出版，新約

與詩篇（聖詠）的第三版試驗本，則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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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出版。此外，尚有一些局部的聖

經譯本，如譯自英文本的現代語文聖經

新約譯本（ 1956 ）自號「蒙恩者」譯的

新約雅各書（ 1958 ），王福民牧師的漢

英對照，文言白話兼用的雅歌（ 1960) , 

劉翼凌的新譯約翰福音（ 1964 ）。據聞

聖經公會將出版以現代口語所譯成的新

約全書，現在正在排印中，將於本年

( 1974 ）年底出版問世。

76 丹

Dan 

1. 人名
是雅各伯的第五子，由縛女彼耳哈

所生（創 30:1-6 ），與納斐塔里是同父

同母兄弟，故此二人在家譜上常相提並

論（創 35:25 ﹔ 46:23﹔出 l :4 ）。此名之

原意，按聖經解釋是：「天主對我公

道」（創 30:6 ），亦即「伸冤」之意﹔但
聖經對這位聖祖卻絕少記載。

2. 支派及地名
支派原居住的地區是在昨辣及厄市

陶耳之間（民 1 :34 ﹔ 13:2,25﹔蘇 19:40-
48 ），但未能完全統治佔領這一區域，

且倍受阿摩黎及培肋舍特人之迫害（民

1 :34 ），於是只得向北遷移至約但河上

流，佔領肋笙城，（蘇 19:40﹔民 18) , 

即拉依士（民 18:7 ）。此城為約但河發

源地，在加里肋亞湖北約四十公里，亦

稱為丹，聖經作者們以之為許地的最北

點（民 21: 1 ﹔撒上 3:20﹔撒下 17: 1 1 ﹔編

上 21 :2 ）。日後丹支派定居之地，大約

在約但河上游東部（民 18:5,6,30﹔戶34:

7-1 l ﹔申33:22 ），佔有提洛通往大馬士

革的大道。此支派按蘇所載，分得的地

區最小’介於厄弗辣固、本雅明、猶大
三支派和沿海培肋舍特人之問，（見蘇

19:40-48 ）。它的人口統計，雖然在戶

1 :38’”， 2:25,26 ﹔ 26:42 謂可以作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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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達六萬，但丹人口最少（創 46:23 ﹔

戶 26:42 ），民 18: 11 謂只有六百戰士。

丹支派在丹城建有神像，並有一肋末人

在其地盡司祭職（民 18: 14－鉤，沛，31 ）。

臼後雅洛貝罕立丹為北國的一宗教中

心，建有金牛慣，供人禮拜，以與南國

猶大的耶京分庭抗禮（列上 12:29,30 ）。

丹地區在公元前 733 年為亞述王提革拉

特丕肋色爾三世所佔領，劃歸默基多行

省，一部份人民被據往他方（民 1 8: 

30) 

77 五城
Pentapolis 

「五城」在聖經上，只見載一次（智

10:6 ）。所謂「五城」是指約但河東的

索多瑪、哈摩辣、阿得瑪、責波殷、貝

拉（創 14:2,8 ，亦名左哈爾）而言。這

五座同屬一個區城，而彼此獨立的城

市，各有各自的君王，但彼此之間，卻

訂立了盟約，以攻擊或防禦共同的敵人

（創 14 ）。由於其中的居民驕奢淫逸，

受到了天主的顯罰：五城一日之間全毀

於天火（創 19)
關於五城的位置，過去曾有兩種強

烈相對的意見：一說主張是在死海的南

端，另一說則強調應在死海的北端﹔加

穌耳（ Ghasoul ）地區就是它們的原址。

但是，現代的學者幾乎一致擁護前一說

法，即死海南邊地區應是五城的所在

地。這一意見有它非常有價值的證據，

即聖地地誌及著名的默德巴地圖，都將

五城置於南端。

見 1572 索多瑪、 l 161 哈摩辣、 1784 責波

殷、 407左哈爾（貝拉）、 2106聖地地誌、 2457

默德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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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五書

Peutateuch, Peutateuchus 
見 1746 梅瑟五書

79 五穀

Wheat Frumentum 
見 2099 聖經中的植物

80 五臟
Bowels Viscera 

在聖經裡，包括舊約與新約，多次

提五內、五臟，或五臟六俯，從中文來

看，五內即五臟，所謂五臟即心、肝、

脾、肺、腎﹔所謂六俯，即膽、胃、膀

脈、三焦、大小腸（見辭海五臟六俯

條）。不過這是按五臟六俯就字面的狹

意解釋，但在實際應用上，往往則是廣

意地泛指人的內臟，未必將五臟，心、

肝、牌、肺、腎一一包括在內，如我國

慣說的「肝腦塗地」「肺俯之言」’「心

肝寶貝」等。這即是所說的借意、喻意

或象徵意的說法。同樣在希伯來文內也

是如此。可譯作五內或五臟的希伯來

字，約有三個，即 mehim, rahamim, 
qareb 。按這三字在聖經裡的用法，固

然有籠統泛指五臟之意，如戶 5:22 ：，出

口：9﹔撒下 20: 10 等處，但多次只指內

臟之一，如胃，或腸，如編下 21: 15 ' 

或廣意的指肚腹，如戶5:22﹔納2:1 ﹔創

41 :21 。更多用為子宮或母胎，如創25:

22﹔耶 l :5 ; 20: 17﹔詠 22: 11 ﹔依 46:3 ﹔
戶 12: 12 等。有時也指動物如牛羊等的

脂肪，獻全熔祭時，即應將祭物的脂肪

焚化（出曰： 13 ）。此外，按希伯來人的

想法，人的情欲、愛憎、感受、痛苦，

甚或魂魄與生命多是附於五臟內，尤其

心或血內（見心與血條）。因聖經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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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五臟有同情憐憫之意，這正如中文所

說的情腸，心腸，如「兒女情腸」「銘感

五中」等相類似，如詠40:12 「主，求你

對我不要撤回你的憐憫」’按原文乃是

求你不要關閉你的五臟或情腸。至所說

五臟乃魂魄甚或生命之所繫，如撒上

25:37所說，「嚇的魂不附體」’按原文

乃魂魄離開了他的五臟﹔列上17:21「求

你使這孩子的靈魂再回到他的身上」’

按原文為再進入他內，或他的臟俯內。

由此可知，上述三個希伯來字，多指五

內或五中。也由此可知中文的五內或五

臟，除照字而指人獸的臟俯外（如戶 5:

22﹔出 12:9﹔則 l 1 ：”，撒下 20:10﹔加

下 9:5﹔宗 l : 15；詠 139:13 等），也多
取其借意指情感而言，如哀 2: 11 「五內

沸騰」’歌 5:4 「五內大為感動」。參閱

詠 22: 15 ; 103: 1 ﹔耶 4:19等處。至於聖

保祿更以象徵意，為表示他對費肋孟的

愛，稱他為「我的心肝」’費 12按希臘

文也用的是 Splang側，拉丁文的！seer，且

，即五臟或臟俯二字。

81 五旬節

Pentecost, Pentecoste 

1. 名稱

「五旬節」即是在第五十天上所慶

祝的節日。這第五十天是由愉越節薦大

麥後算起，毫無疑問（肋 23: 15，峙，申

16:9, 10 ）﹔但起算的第一天卻有兩種算

法，兩種算法，都是以安息日為起點

（肋 23: 11 ）：第一種算法是以這安息日

是指逾越節週期內適逢的安息日，所以

依照這一算法，五旬節常是在薦大麥後

第七個安息、日的次日，即現今的主日上

舉行，撤杜塞人隨從這一算法，聖殿存

在一日，即按這一算法舉行五旬節。聖

教會也在這一天上舉行自己的五旬節，

即聖神降臨節。第二種算法，是以這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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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日是指逾越節的第二天（肋 23:7)

這一天應視為安息日，因為這一天安日其

他安息日一樣，要召集聖會，任何勞

工，不許做。逾越節的第一天可在一週

內任何一天上舉行，因此五旬節也可在

一週內任何一天上舉行。法利塞人隨從

這一計算法。自公元70年後，聖殿已不

復存在，猶太人依照這一算法舉行五旬

節。

五旬節又稱為七七節，即七個七天
後應過的慶節（出 34:22 ：，申 16:10﹔編

下 8: 13 ），或稱為初熟節（戶 28:26) ' 
或稱為收成節（出23: 16 ），是以民男子

每年應往耶京朝聖，出現於上主面前的

三節慶中的第二個節慶（出 34:23﹔申

16: 16﹔宗 2:5,6)

2 禮儀
逾越節，即無酵節內薦新祭應薦獻

的是新收的大麥（肋 23:10-14 ），是春

季初收向上主奉獻的前薦新祭。五旬節

內薦新祭應、薦獻的是春夏之交初收的小

麥（肋23: 17) ，是夏季初收向上主奉獻

的後薦新祭，兩薦新祭都是依搖禮舉

行：前薦新祭行搖禮的祭品，是一束初

收的大麥﹔後薦新祭行搖禮的祭品，是

用初收小麥發酵細麵做成的兩個家常用

餅。此外，應加獻的是七隻一歲無瑕的

公羔羊，一頭公牛績，兩隻公綿羊，以

及配獻的素祭和美祭，獻與上主作為馨

香的全焰火祭﹔一隻公羊作贖罪祭，兩

隻一歲的公羔羊作和平祭（肋 2 3 : 
18,19 ）。和平祭祭品，應與薦新祭祭品

同時舉行搖禮，獻與上主，歸於司祭。

以上是除每日應獻的日常祭外，應獻的

節慶祭品，節慶祭品與月朔和無酵節每

日應獻的祭品相同，參見戶 28 。惟戶

28對於祭品記載的較為詳盡，然不無異

同，如肋23: 18「一頭公牛績，兩隻公綿

羊」’戶28:27卻作﹒「兩頭公牛慎，一

隻公綿羊」﹔同時對於素祭祭品，不但

指出其分量，而且還說明細麵是用抽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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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口的細麵（戶 28:28-31 ）。此外，在這

一天內應召集聖會，任何勞工都不許

做。

3. 意義
五旬節的意義是在於感恩：感謝天

主賜與肥決的福地，由主賜福，又有了

豐富的收穫（肋23:9,10﹔申26:1 11 ）。

這一節慶原是以民在進入福地，從事農

業後過的節慶。在巴力斯坦秋季播種，

春季收割，先收大麥，後收小麥。除感

恩外，尚對天主表示敬畏。為此，奉獻

贖罪祭與和平祭，求天主恕罪，再多閒

恩賜福。此外，每人應按自己的財力奉

獻禮品，與自己的家人僕縛，和本地的

肋末人、外方人、孤兒寡婦，宴飲作

樂，頌謝天主救自己脫離奴役，得成為

與天主立盟，獲享自由的子民（肋 23:

22﹔申 16:9-12，峙， 17 ）。天主的救恩常

是普遍的。為此，到了公元前二世紀左

右，猶太經師以五旬節為西乃山訂立盟

約週年的紀念日（出 19 ）。這並不是說

他們不知道，由出離埃及至西乃山，並

不只有五十天（出 19: I ）﹔他們所注重

的並不是五十天的整數，而是逾越節與

五旬節間的意義：就如五旬節結束逾越

節，同樣以民到了西乃山，也結束了他

們出走的行程，在西乃山有了絕大的收

穫．與天主結立了盟約。這一段落，對

於他們得成為天主的子民，太富有意義

了﹔所以他們以五旬節來紀念這一事

蹟，實在是名正言順的。

4. 新約五旬節

新約有自己的逾越節（若 19:31 ，而，

瑪26: 17，詣，格前 5:7,8 ），也有自己的

五旬節（宗2: I ）。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

（若 I :29 ），被宰殺祭獻後五十天，天主

聖神白天降臨，正式結束舊約，開創新

約，在世成立了基督的教會：天主聖子

在世播種的收穫。從此，五旬節在新約

內成了聖神降臨節。這一節慶更彰顯了

逾越節與五旬節間的關f系。這一節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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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西乃山的顯現（出 19:16-18 ＝宗 2: 1-

3 ）：天主藉聖神向世界宣布了新約的

法律，基督的法律，信仰的法律（迦 6:

2﹔羅 3:27,28 ），刻在人心的法律，作

證天主住在我們內，我們是他的子民，

是他的新「以色列」（出 l 9: 1-6﹔耶 31:

31-34﹔則36:26 28 三若6:45-47’的，64;

14:15-21 ﹔格後3:3﹔迦6: 16；希8:8-12 ﹔

伯前 2:9, 10 ），是他的新受造（創 1 :2; 

申 32:6 ＝羅 5:5﹔格後5:17﹔哥3: 10 ）。

基督死後復活，復活後升天，由天與父

同派遣聖神來，貫注滲透宗徒和信眾的

心靈（若 15:26 ﹔ 16:13 15 ），完成了他
的救贖事業，以後聖神在世繼續他的工

作，推廣他的救恩，聖化世界，使信眾

賴他而生活，存在他內，直到世界終

結，主再度來臨時（瑪28:20﹔若 14: 16-

20 ）。這一事蹟的意義是多方面的﹒

4.1 這一事蹟開創了「末世時代」’即

舊約常提到的「最後時期」’「默

西亞時期」，或「末日」，或「那

一天」（依 2:2-4﹔歐 3:5﹔岳 4: 18; 
匣 14:8 ）。在這一時期內，天主要

實踐他的預言午，完成他救贖人類的

計劃。宗徒們在充滿聖神後發表就

職宣言，就根據這一事跡，引證舊

約證明天主實踐了「在末日要將他

的神傾注在所有有血肉的人身上」

的預言（岳 3:1-5 ＝宗 2:14-21 ﹔參

見則 36:27，詣，31 ﹔若 3:5 8 ）。舊

約常提到天主用火提鍊人心，消除

人罪（依 1 :25﹔耶 6:28-30：，則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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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2﹔匣 13:9﹔拉 3:2,3 ），耶穌
的前驅若翰和耶穌自己亦曾說，門

徒要受聖神的火洗，在這一天上全

都應驗了 0馬 3: 1 l ﹔谷 1: 8﹔路 3:

16﹔若 1 :33﹔宗 1 :5 ; 2: 1-4 ）。從
此以後，宗徒和門徒只有奉主命

（瑪28: 19 ）給人受洗，作為進入天
國，默西亞神圓的入門聖事（宗 2:

38-41; 8: 12,38 ﹔ 10:47,48﹔參見

羅 6: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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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這一事跡證明天主實踐了救贖人類

的計劃，使天下萬民聚集歸一，同

屬於主，共享天主的恩賜（若 10:

16 ﹔ 11:51,52 ﹔ 12:32﹔參見創 l 1: 
9 ），在聖神內互相共融，在基督

內共成一身（羅 12:5 ﹔ 迦 3:26

28 ），再沒有種族、階級和男女的

分別，而只是一個身體，一位聖

神，就如只有一個主，一個信德，

一個洗禮，一個為眾人之父的天主

（弗 4:3-6﹔格前 12: 12 14﹔參見格

前 1: 13 ; 8:6 ; 10: 17 ; 12:4 7 ）。
基督教會在她誕生之日，就表現她

的體質是至聖、至一、至公，由宗

徒起傳的（依 2:1-5; 56:6 8 ; 60: 

1-14﹔米 4: 1行，若 4:21-24﹔宗 2:

5-18) 

4.3 天主聖于一降來，就執行他依父命

代人贖罪的使命（希 10:5-10﹔參

見若 12:27; 14:31 ; 18: 11 ），天主

聖神一降來，就執行父與子委託給

他的使命（若 16:5-11 ）：存在教會

內（若 14: 16,17 ），指引教會認識

一切真理，恕、起主所說的一切（若
14:25,26; 16:12-15 ），伴隨她為

主作證（若 15:26,27 ），在世鞏固

建立，推廣拓展他的王圈，直到天

涯地角（宗 l :8 ﹔ 20:28 ），直到世

界窮盡，主再降來，審判世界（瑪

26:64﹔宗 1: 11 ) 

宗徒大事錄實堪稱為「聖神的福
音」’記載聖神在世以各種德能神恩，

聖化教會，﹛吏教會充滿活力，在世保管

主的寄託（弟前 6:20﹔弟後 1: 14 ），身

為真理的柱石和基礎（弟前 3: 15 ），執

行主委記給她的救贖人類的傳教使命

（宗 4: 8,31 ; 13:2 ; l 5:28; 16:6 ; 10: 

19,44-47 ）。新約其他的經典，全是在

聖神推動下編寡撰寫的經典，記載宗徒

和信徒，在聖神散迪引導下，所作的傳

道和信道的工作與生活（路 1: 1-3 ﹔若

20:30,31 ; 21 :24,25﹔伯後 3:14-16﹔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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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 1-4﹔默 1: 1-3 ﹔ 22:18,19 ）。這並

不是說，舊約的經典不是由聖神默感所

寫的經典，而是說，就如「天主在以

往，屢次以各種方式藉先知對我們祖先

說話，但在這末期內，卻藉自己的兒子

對我們說話」（希 1: 1,2 ）﹔同樣，天主

聖神在以往屢次以各種方式藉先知教導

世人，但在這末期內，卻親自降來，住

在教會內，教導指引世人（羅 5:5 ﹔ 8:

14-16﹔弗 1: 13﹔迦 4:4 6﹔伯前 l : 10-

12﹔伯後 1:20,21 ﹔若－ 3:24; 4:13 ）。

這是由父懷降來人世，而又很返父懷的

天主聖子的行程的目的（若16:26-28) ' 

是他由聖父求得，而賜與世人的最大的

恩惠（若3:34 ﹔ 7:37 39; 16汀，宗5:32;
格前 3: 16,17 ; 6: 19 ），是新約與舊約不
同的關鍵，是舊約時代的人期待生活於

其中的幸福時代（瑪 13:16,17﹔若 8:

56) 

新約除宗 2: 1 外，尚有兩處提到了

五句節，即宗 20: 16﹔格前 16:8 。復活

節，新約的逾越節，和降臨節，新約的

五旬節，都適逢安息日的次日，即現今

的主日（默 1: 10 ）﹔所以聖教會自初興

以來，就在這一天上，依時慶祝這兩節

慶，記念主的復活和聖神的降臨。這由

宗徒，尤其聖保祿宗徒行事的態度和著

作內，得到證明。參見宗20: 16﹔格前5:

7,8﹔伯前 1: 18 21 ﹔默 5 ，以及若 2: 13 ; 

6:4 ; 1 1 :55 ﹔ 18:28 ﹔ 19:42 。

見 2072 盟約、 1540 神恩、 1703 教會、

2104 聖神、 274 火、 1757 祭舵、節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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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多數名詞，有「卷」’「冊」

之意，但在聖經學上已成為術語，是專

指在以民節日上所公共誦讀的五卷經而

言，故稱「五卷經」’即愉越節誦讀的

雅歌五旬節議讀的盧德傳，「阿布」月

（五月）誦讀的哀歌，帳棚節誦讀的訓

道篇，以及「普陵節」誦讀的艾斯德爾

傳。詳見各書引言。

83 什一之物
Tithes, Decimae 

按照法律的規定，以民應將一切出

產的十分之一獻與聖殿、司祭及肋末

人，為維持他們的生活，以及聖殿的費

用（創 14:20 ﹔ 28:22﹔亞 4:4﹔加上 3

49 ）。除了這種宗教上的獻儀之外，以

民還應負擔國玉的生活費用（撒上8: 15-
1 7 ）。這兩種捐獻的方式，非始白以

民，上自古美索不達米亞諸圈，埃及

等，下至希臘、羅馬帝國，都有這種法

律的明文規定，而這種法定的依據是：

天主既是大地之主，那麼，有權素取大

地所出產的最美好部份。按申 1 2: 
6,11,17 ﹔ 14:22 等的規定，以民應獻五

穀百呆的十分之一與聖殿（參見厄下13:

12﹔多 l :6﹔友 l 1: 13 ），但若人居住距
離聖殿太遠，不方便交付寶物時，可交

等值的金錢，或者用以供養所居地的肋

末人及窮人（申 14:28,29 ﹔ 26:12-15 ）。
肋 27:30-33 亦命奉獻牲畜的十分之一

（參見編下31 :6 ），其方式是家畜白牧童

杖下經過，每第十隻，不分好壞，揀出

來作為奉獻，不可更換。至於五穀百

果，人可以換為金錢奉獻，不過獻物價

時，應多付物價五分之一。肋未人有權

將這一切獻儀收下，因為他們沒有分得

地產，維持生活（戶 18:21,24 ），但肋

末人應將所得的一部份獻與司祭，其餘

可留為自用（戶 18:28,31 ）。這些法律

條文，歷來並沒有完備遵守，致使在充

軍之後，大部份的肋末人被迫離棄聖

殿，各自另謀生活。乃赫米雅雖曾竭力

恢復法律的尊嚴（厄下 10:36-38 ﹔ 12: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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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7 ﹔ 13:5,10-14 ），但結果仍不夠理

想（拉 3:8-10﹔見厄下 10:38,39 ），只

有忠信的熱心以民細心遵守（多 1 :6-8 ; 

加上 3:49 ）。在耶穌及宗徒時代，仍有

這種什一之物的奉獻，不過大約己沒有

法律的性質。史家若瑟夫，謂當時的大

司祭貪得無厭，致使下級的司祭大受損

失（參見希 7: 5 ）法利塞人由於過度熱

誠，力主連最底級的收穫，如薄荷，商

香之類，亦應捐獻十分之一，卻將重要

的公義、仁愛與信義棄之不顧，而受到

耶穌的嚴厲責斥（瑪 23:23﹔路 11 :42 ; 

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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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一詞在聖經上的涵意非常

之廣，諸凡慈愛、寬仁、善良、美善、

大方、仁慈、友愛、友誼等，都見於

「仁愛」這一觀念之中，並且多用於天

主（瑪 19:17﹔谷 10: 18﹔路 8: 19 ）。

1. 舊約
在舊約中天主的仁愛是他對世人扶

助憐憫的表示，尤其在西乃山盟約的締

結上表示出來（出 34:6,7﹔詠 86: 15 ; 
103:8 ﹔ 145:8﹔岳 2: 13 ），其後在以民

的歷史上，格外是拯救以民於水深火熱

之中，並賜給以福地的歷史作為，也正

因此以民特別有理由，有責任，來歌頌

讚美天主的慈愛（詠 100 ）。但其他一切

的萬民及一切的受造之物，也應齊聲高

歌天主的慈愛，因為他們都是天主仁愛

的對象，「因為他（天主）的仁慈永遠

常存」’「因為他是美善寬仁的」（詠

106:1; 107:1 ; 136: 1 ﹔ 104:28 等）。心

地善良的人（詠 31:18-20 ），軟弱及受

壓迫的人（詠 31:20 ﹔ 34:8 等），是天主

特別善待友愛的人，就連罪人也是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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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愛的受惠者，只要他們肯回頭遷善

（詠25:6等， l l扶持，67等）﹔因此，人
只有行善施仁，才可以被稱為善良的人

（詠 14:3)

2. 新約
在新約中天主的仁愛更深奧完美的

表達了出來，遠遠超過舊約時代人類所

能想像得到的：天主第二位聖子的降生

成人，受苦受死，就清楚地說明了天主
的仁愛善良，何其偉大無比，因此，這

一段歷史的記述，十分恰當的被稱為

「福音」、「喜訊」。天主的仁愛更是昭

然若揭，因為這個「福音 J 、「喜訊」的

主要對象，是那些向來被遠離的罪人及

外邦人（瑪 11 :80﹔路 6:35; 19:10 ）。
四大聖史中，尤其是路加更露骨地表揚

了耶穌的慈愛大方（路7:36 50 ﹔ 15 ）。

因此，但丁曾稱他為「耶穌仁愛的傳記

人」。聖保祿強調：天主慈愛的目的是

在引人回頭得救（羅 2:4 ﹔ l 1 :22 ）。耶
穌的兩次顯現（降生，再臨），是兩次

慈惠施救的顯現（鐸 3:4：，弗 2:7 ）。在

教友的生活上，仁愛之德是不可或缺的

基本聖德，是聖神恩賜之果（格前 13:4 ﹔

弗 4: 12﹔哥 3: 12﹔迦 5:22)

的仁慈

Mercy, Misericordia 

這字的意義頗為廣泛，大體上說

來，基於天主與人，人與天主及人與人
之間不同的關係’而同樣的一個希伯來

字（ Hesed ），就有了不同的翻譯，諸如

憐憫（出 33: 19 ），慈悲（路 6:36 ），慈

善（米 6:8 ），恩寵（詠 89:2 ），仁愛、

仁慈（耶 31 :3 ），施捨等就是。也正因

此，為明瞭它正確的意義，是很難僅自

字源學上求其答案的，我們必需打聞聖

經的「救援史」’來推證它的真諦，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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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史」的核心，不外就是天主對以

民及人類憐憫的表示。這不但舊約如

此，新約亦不例外（路 6:36)

上主雖是有惡必罰，有善必賞的至

公義的天主（依 56: 1 ﹔耶 12: 1 ﹔詠 103:

6﹔若 17:25﹔羅 3:25﹔默 16:7 ），但他

也是至仁至慈的天主，是憐憫的天主

（詠 103:3-18﹔智 l 1 :24﹔瑪5:45﹔路 12:

22-31 ﹔ 15 ﹔出 33: 19 ﹔ 34:6﹔鐸 3:4) ' 

他不使人永遠沉淪喪亡，陷入不得自拔

之境。這種信念在先知們的宣講及以民

的穩詞上，屢見不鮮（岳 2: 13﹔厄下 9:

17,27,31 ：，的：22﹔巳2:17﹔詠51 :3 ; 68: 
17 ），而以民這種傳統的信念，亦為基

督教會的信友所繼承。

天主對以民及人類的憐憫慈愛，是

偉大不可限量的。達味在犯罪之後，

「寧願落在上主的手中，因為他富於仁

慈，而不顧落在人的手中」（撒下 24:

14 ）。上主在每次懲罰人罪之後，總是

覺得「五內感動」’不能再按他的盛怒

行事，因為他不是毀滅成性的（見歐11:

9, 8 ），並且多次藉先生日的口向以民保

證﹔「我愛你，我永遠愛你，因此，我

給你保留了我的仁慈」（耶 31 汀，20﹔見

依49: I k 詠 103:8,18﹔歐2:21-25 ﹔ 14:

9) 

但是，天主對人這種憐憫慈悲，並

不是靜止的及無條件的，天主要人們亦

彼此以仁愛慈悲之心，互相待遇（米 6:

8 ）。它的重要性要遠勝過祭獻（歐6:6 ﹔

瑪 9: 13 ; 12:17) 

新約不但接受了舊約天主大慈大悲
的道理，並且將它擴充至十字架上，

「成為一個仁慈和忠信的大司祭」’為

使我們獲得上主的仁愛及救援（希 2:

17' 18 ; 4: 14 16) 

新約亦猶如舊約，要求人們以兄弟

的仁愛之情彼此往還 C1白前3:8; f白後 1:

7，羅 12:8：，弗 4:32﹔哥 3: 12 ）。耶穌
自己更清楚地指出它是人獲得上主憐憫

的必備條件﹒「憐憫人的人是有福的，

86 

因為他們要受憐憫」（瑪 5:7 ）。它是耶

穌真實門徒的表徵，是心地善良謙遜的

結果（瑪 l 1 :29 ），是信友們當務之急：

「你們應當慈悲，就像你們的父那樣慈

悲」（路 6:36)

附註：天主公教在《要理問答〉上

教導我們神形的慈善事務各有七種，稱

為「神哀矜」及「形哀矜」。這在聖經

上亦可找到左證。「神哀矜」有：歐蒙

愚者（編下 17:7 9﹔若 l :46-49 ），開導

惑者（依37: 10﹔友 8:9﹔格前 7: 1 等），

勸戒惡者（撒上 l 5: 16﹔撒下 12: 1 ﹔瑪

18:15-17 ），忍耐誤者（撒下 16: 10﹔瑪

12:24﹔路 23:35-37﹔宗 5:41 ﹔希 12: 1-

4 ），寬赦侮者（創45: 1-5，剖，22 ﹔ 50: 15-

21 ﹔瑪 6: 12﹔路口：34﹔宗 7:60 ），安

慰憂者（多 1: 19﹔耶 45:1 等：路 7:13 ﹔

若 11:19-44 ），為生者死者祈禱（創 18:

23﹔出 17:9 ﹔ 32:31,32﹔加下 12:43-46 ﹔

雅 5: 16 ）。「形哀矜」有：饑者食之（依

58:7﹔列上 18:4﹔多 1:20﹔約 31: 17﹔瑪
14:13-21 ﹔ 15:32-38 ），渴者飲之（創

24:18﹔若4:8 ），裸者衣之（依58:7﹔多

1 :20﹔約 31:19,20﹔宗 9:39 ），收留行

旅（依 58:7﹔創刊：2 等﹔ 19: 1 等，列下

4:8﹔約31 :32﹔希 13:2 ），照顧病人（列

下 8:29﹔若 5:2：，宗 9:33 ），解放囚者

（依 58:6﹔編下 28:9：，希 13 :3 ），葬己
死者（撒上 31:11-13 ﹔多 1 :20 ﹔ 2:3 等

見瑪 27:57-66 等。

86 仆洛昌洛

Prochorus 

人名，意謂「歌詠團指揮」’是耶

京初期教會的七位執事之一。當時有些

希臘化的猶太基督徒，抱怨他們的寡婦

在分配日用品時，受到當地管理員的歧

視和疏忽。這可能是由於他們彼此之間

的言語，及風俗習慣的不同所造成。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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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們有鑑於此，便議決選任七位執事，
專司分派物品。仆洛屬洛列於斯德望及

斐理伯之後，是七位中的第三位，雖是

猶太人，卻有個希臘名字（宗 6: 1-6 ）。

闢於他的生平，由聖經上，我們只知道

這一點﹔不過據傳說，謂彼曾由聖伯多

祿祝聖為尼苛默狄雅的主教，最後在安

提約基雅為主捐軀致命。

見 1687 執事、 2162 僕役。

87 仆托肋買

Ptolemais 
見 979 阿苛、仆托肋買。

88 仆托肋米
Ptolemy, Ptolemaeus 

1 王朝名

埃及第三十一朝代名仆托肋米，這

一朝代先後為時凡三百年（公元前 305

30 ），即自亞歷山大死後，其帝國被手

下大將分裂起，至羅馬人興起，佔據尼

羅河地區為止。仆托肋米王朝的創立人

是仆托肋米一世索特爾（ 305-285 ），他

是拉哥的兒子，原為亞歷山大的護衛

長，故他的王朝亦稱為拉哥王朝。這個

王朝的君玉慣於實行近親結婚，甚至親

兄妹結婚亦屢見不鮮。故此這一朝代向

來未出過傑出的政治軍事人才，更未有

過偉大的作為。

仆托肋米一世曾經乘安息、曰的良

機，侵入聖地及耶京，但不久即被色霎

苛王朝逐出。在公元前第三世紀中，佔

據了切肋敘利亞，直至 198 年才被安提

約古第三大帝戰敗。按史家若瑟夫的記

載，在這時期中，有不少的猶太僑民移

居於仆托肋米王朝下的埃及，並漸漸在

社會上獲得了重要的地位，因此，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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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之譯成希臘文（即七十賢士譯

本），就發生在仆托肋米第二斐拉德爾

排的時代（ 285-246 ）。在仆托肋米三世

厄威革特（ 246-221 ）時代，猶太僑民更

在埃及建築了不少的會堂，國王且將

「避難法」的特恩賜與其中的數個會

堂。他的繼位者仆托肋米四世非羅帕托

爾（ 221-203 ），似乎是比較有作為的一

位君王，他竟能在辣非雅一舉而將色霎

苛王朝的敘利亞大軍擊敗，時在 217

年。可惜這次的勝利也只是短暫的一

次。相傳當時他曾親入耶京聖殿，並頂

禮朝拜。仆托肋米五世厄丕法乃（ 203-

181 ）的時代，埃及即已全部退出敘利

亞及巴力斯坦，聖地最南方的城市迦

薩，亦陷於敵手。

自此以後，仆托肋米王朝的君王，

再沒有什麼作為，更無騷擾猶太的事件

發生，是以猶太領袖瑪加伯兄弟所倡導

的戰爭，只是針對色霎苛王朝的軍隊而

發。仆托肋米王朝最後與巴力斯坦發生

的關係，是羅馬大將安多尼因愛戀埃及
王后克宴帕特辣，而將他所佔領的聖地

耶里哥城區，迦薩城區及排尼基賜與他

的愛人。此時在聖地已漸漸抬頭的大黑

落德也不得不忍氣吞聲，低頭服從，付

出大量的貢稅。但是，在這兩位戀人自

殺之後，安多尼的政敵得勢稱帝，宣佈

黑落德為巴力斯坦玉，並將上述全部地

區，歸他統轄。

仆托肋米王朝最後一位君王，是仆

托肋米十四世凱撒勒雍（ Caesarian) ' 
他是凱撒及克霎帕特辣第七所生的兒

子，時在公元前 30 年。

2. 人名
2.1 艾斯德爾傳最後「希臘譯者的注

語」中，記載有位名叫仆托肋米的

人，曾將「普陵節」的記錄上呈與

仆托肋米主（按﹒可能是仆托肋米

八世拉提洛斯，公元前 116-108

年，但不能確定）及后克霎帕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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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並說明他是司祭多息太的兒

子，里息瑪苛的父親（艾 l I: I ）。

但此人究是誰，卻很難確定，因當

時僑居在埃及亞歷山大里亞城中的

猶太人，有不少的人以仆托肋米為

名。

2.2 多黎默乃的兒子，曾為切肋敘利亞

的總督，是安提約古四世厄丕法乃

的親密戰友，猶太人最兇狠的敵

人。他曾建議國主委任尼加諾爾和

哥爾基雅，帶兵出征猶大，迫害猶

太人（加上3:38加下4:45; 6:8 ）。

2.3 阿步波的兒子，大司祭息孟的女

婿，曾為耶里哥平原的總督。此人

心高氣傲，貪圖高位，想作全國之

主，於是計引瑪加伯息、孟和他的兩

個兒子瑪塔提雅及猶大，進入他的

多克堡壘，加以殺害﹔其後，馬上

向安提約古七世息得太（公元前

138 129 ）報功，請求援兵，封贈

猶太，更企圖殺害若望依爾加諾，

但幸早已有人報信，若望得以脫險

（加上 16:11-22)

2.4 猶太的總督，號稱馬克龍，是一位

正宜的好人，盡力在自己屬區內，
謀求和平，善待被迫害的猶太人﹔

可惜因其政敵妒火中燒，再加上朝

廷紊亂，自相殘殺，竟被人以叛國

罪名，控告於王，揭發其舊日過

犯，含冤憤恨而服毒自殺（加下 8:

8; 10: 12, 13 ）。

的仇恨

Enmity，的imicitia

世間人類的仇恨，是人類的一大不

幸，但不可否認的是它自原祖犯命之

後，作亂猖嗽，幾乎已成了人類所不可

避免的禍患。以民固然是天主特選的民

族，但並沒有因這特選的鴻恩將仇恨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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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大致說來，它以三種形式出現在舊

約中：

1. 以民的仇敵

天主召選了亞巴郎及聖祖，成為一

個偉大民族祖先，賜給他們一片美好的

土地，故此一切阻止聖祖佔領許地，及

損害他們財產的惡勢力，都是以民的仇

敵。首先有埃及，後有客納罕諸民族，

其後更有強大的帝國，即亞述、巴比倫

等﹔它們都盡力壓迫欺凌過以民（見創

22: 17﹔出 15:6 ﹔ 23:27﹔肋 26:8﹔申 25:

17 等）

2. 天主的仇敵

諸凡一切古老的東方民族，都將民

族神祇與整個民族的存亡命運，混為一

談。以民自知是唯一真神的獨一無二的

特選民族，他們更強烈的覺得與自己的

天主，有榮辱共享的責任。天主自己也

許給以民：「我要與你的仇人為仇，與

你的敵人為敵」（出 23:22 ）。這種觀念

在聖經內屢見不鮮（民 8:23,35﹔撒下

12:24﹔戶 10:35﹔詠 66:3 ﹔ 78:61 等）。

3. 個人的仇敵
主要的個人仇敵是聖詠上不斷呼求

天主免除的疾病、災難、痛苦、禍患﹔

它們有時亦被視為整個民族的仇敵。為

克除這些不幸，只有天主的特別助佑才

可以作到。智慧書上亦不斷給人指出躲

避這些災禍的方法（德 6:5 ﹔ 19:8﹔主義

24:17,18) 

3.1 舊約
舊約中對仇敵的態度：不可否認聖

經上→些對仇敵痛恨、咒罵的態度，似

乎不合乎宗教倫理的理想。闢於這一

點，我們應注意下列幾點。

3 .1.1 以民所生活的時代，是一個宗教

的過渡時代，是宗教倫理神學的

演進時期。

3.1.2 在古代生活艱苦的環境中，生存

的原則是弱肉強食，你死我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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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

3.1.3 為了避免使以民與其他敬禮邪神
的民族同流合污，而能保持純正

的惟一神宗教，只有將其他民族

隔離、驅逐或毀滅。

3.1.4 聖經某些部份，尤其是詩文，對

敵人的仇恨難免有些誇大渲染，
言過其實之處。

3﹞ .5 在民族的仇敵與天主的仇敵混為

一談的時候，很容易基於對宗教

的熱誠，緣於對神權政體的忠

勇，發出一些憤恨過激的言詞，

作出一些殘酷無情的行為。

由上述幾點，我們可以多少知道，

古代以民所生活的環境，所有的理想及

理解力，所接受的宗教敢示等等，與我

們現階段迴然不同﹔故此我們不能以現

今的觀點尺度，來判斷衡量他們那時的

所作所為。固然聖經是天主的毆示，它
的全部著作是神聖的，完善的，但這並

不是說聖經敘述的事蹟不含有時代性，

何況聖經敘述的是實在的史事。

雖然如此，舊約的精神大致說來，

是愛護仇敵的，無以民或非以民之分的

（肋 19: 17, 18，刃，34 ）。以民之間愛仇的
實例。更是枚不勝舉，諸如雅各伯對厄

撤烏（創曰：3,4 ），若瑟對自己的弟兄

（創 45: 1-5,21,22; 50: 15-21 ），梅瑟對

民眾（戶 14:10-12 ），達味對撒烏耳（撒

上24:1 ﹔ 26: 1 等），達味對阿貝沙隆（撒

下 18:5 ），以及厄里盟（列下6:22,23 ）、

耶肋米亞（耶 18:20 ）、約伯（約31: 29) 

等，都明顯對自己的仇人或敵對，表示

了真誠的愛情。

3.2 新約
新約明確知道仇恨事實的存在（ :fj馬

13:25﹔路 23: 12﹔宗 12 等），但是：

3.2.1 耶穌始終要求一切跟隨自己的門

徒恕仇、祈禱、慈愛、及寬宏大
量﹔這是他帶來的一條新誡命：

愛的誡命 0馬 5 :4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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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耶穌一再強調鼓勵那毒蛇與女

人，及他們後代之間的仇恨（創3:

1 5 ），亦即他的門徒應仇恨世

俗、魔鬼及肉情0馬 13:39﹔路 10:

19﹔羅 8:7﹔雅4:4 ）。誰與它們同

流合污，就是天主的仇敵（羅 5:

10﹔斐3: 18 ）。這場戰爭將繼續至

世界末日（格前 15:26)

90 「仇恨」一史特納
Sitnah,’,lnimicitiae ’, 

是當聖地再度發生饑荒，依撒格率

領全家重赴革辣爾地區居住時，在該處

將亞巴郎曾開掘而被培肋舍特人填塞的

兩個水井重新聞掘﹔但是為了這兩口水

井的利用權，革辣爾山谷闊的牧童與依

撒格的僕人，發生糾紛，因此稱第二口

水并為「仇恨」’希伯來文為「史特

納 J 0 

91 元首

Ethnarch, Ethnarca 

官職名，原意是「一族或一部落之

長」。在希臘帝國時代的非閃族域區，

這種官職很少見。猶太大司祭息孟有此

官職（加上 14:41 ﹔ 15:1,2 ），其次，聖

經上享有此職者，按史家若瑟夫尚有阿

爾赫勞（瑪 2:22 稱之為猶太王），阿斯

摩乃王朝的依爾卡諾二世，以及大馬士

革城阿勒特王的「元首」 即王之代

理人，思高譯本作「總督」（格後 l 1: 

32 ）。此一職位是一種有實權而無君王

榮銜的官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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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元首職權
P「imacy of Peter, Primatus Petri 

伯多祿元首職權，是說怕多祿為十

二宗徒之長，耶穌所立的教會的元首。

從新約的記述看來，可說怕多祿享有這

元首職權，是相當清楚的，今就怕多祿

如何獲得這元首職權，以及如何執行了

他這職權，分述如後：

1. 耶穌立伯多祿為教會的元首

按瑪16:13-20所載：在斐理伯的凱

撒勒雅境內，當伯多祿代表宗徒首先承

認耶穌是默西亞，永生天主之子後，耶

穌給他說﹒「約納的兒子西滿，你是有

福的，因為不是肉和血敢示了你，而是

我在天之父」。接著又說：「我再給你

說：你是伯多祿（臀石）在這聲石上我

要建立我的教會，陰間的門，必不能戰

勝她。我要將天國的鑰匙交給你：凡你

在地上所束縛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縛，

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釋
放」。耶穌以三個象徵的說法，來說明

賜給伯多祿為教會元首的職權。

1 .1 碧石

耶穌稱f自多祿為「臀石」。這句

話，在中文以及其他譯文（法文則甚確

當），不易看出。伯多祿原名西滿伯多

祿，即希臘文「臀石」之意。按阿拉美

語，「馨石」即是「刻法」。這一名字，

按若 1 :42 ，是耶穌收他為門徒時，已給

他起了這名字。是以耶穌從收他為門徒

時，已有意立他為教會的元首。在瑪

16：悶，於是就用在收他為門徒時，給

他起的富有象徵之意的名字來說，你是

「刻法」（馨石），在這早早石上我要建立

我的教會。馨石的寓意，由耶穌所講建

屋的比喻 (l,馬 7:24,25 ），即可知是指堅

固的根基，在以學石為基礎的房屋，不

會倒場，由路22:31,32 的記載，可知耶穌

如何使伯多祿成為堅固的碧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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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天圓的論匙

耶穌將天國的鑰匙交給伯多祿，鑰

匙，乃象徵權柄，在舊約裡已有類似的

說法（見依 22:22)

1.3 束縛與釋放

耶穌再以「束縛」與「釋放」二字

來形容賜與伯多祿的權柄。束縛與釋放

二字的說法，雖不見於舊約，然為當時

經師們所慣用的語詞，是以為當時的聽

眾，可說一聽即瞭解此二字的含意，尤

其配以前一象徵’鑰匙，毫無疑的，使

人明瞭耶穌將管理教會的全權交與伯多

祿，即將立法、司法和行政大權，交與

了伯多祿。是以與教會分離的誓反教弟
兄，對這段經文的含意也十分清楚，無

法加以曲解﹔但他們認為本段經文只見

於瑪’其他對觀福音隻字未提，便以這

段經文，非為原文，而是日後羅馬教會

加入的。不過根據古抄卷，各古譯本，

以及古代教會的傳授，尤其教父們的著

述，對瑪16:13-20本屬原文而非日後由

羅馬教會加入的，可謂有據可憑（谷未

記載這段，可以理解，因為他對伯多祿

有光榮之事，一概不提。路則在 22:

31,32 記載耶穌特別為伯多祿祈求，不

但使他，免於喪失信德，並且要他堅固

自己的兄弟）。若再證以若21:15-17 耶

穌三次給他說﹒「你牧放我的羊群」’
則耶穌立伯多祿為教會的元首，可說確

是一不可爭辯的史賞。

2. 伯多祿如何執行了他為教會元
首的職權

如要明暸伯多祿如何執行了他為教
會元首的職權，這一問題，事實上並非

太難，只要打開宗，並仔細閱讀宗前半

部有關伯多祿的記述，即可得到一個相

當清楚的答案。根據宗的記述，剛在耶

穌升天後，聖神尚未降臨前，即由伯多

祿提議，應由門徒中另選一人以補猶達

斯之缺（ 1:15-26 ）。娶神降臨後，雖然

十二位宗徒都曾向在場的猶太人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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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宗一再特別提出伯多祿的名字（ 2: 

14，凹，38 ），而且按2:40,41 節的記述，

聖神降臨的那天，三千人受洗，是因聽

了伯多祿的講道。阿納尼雅夫婦犯了欺

騙聖神之罪，由伯多祿處以懲罰（ 5: 1 c 

10 ）。類似的罰也由伯多職施於西滿術

士（ 8:20-23 ）。伯多祿為第一人收外教
人科爾乃略為信徒，並在耶路撒冷猶太

信友前陳明他所以如此作，是受了天主

特別的敢示（ 11:1 18 ）。最特出的一

點，是伯多祿在耶路撒冷所聞的宗徒會

議上，好似以他為元首的權威，解決了

當時所激辯的問題，應如何對待由外教

歸信基督的信友（ 15:7 11 ）。唯一可提

出似乎反伯多祿元首職權的只有迦 2:

11- 14 所謂安提約基雅事件。不過，這

一問題，早在第三世紀德都良己說過：

「伯多祿的過錯是在他的作風，而不是

在他的宣講」（ Conversation is f u it 

ν itium, non praedicationis. cf. De 

Praescriptione XXIII ）。換言之，充
其量，伯多祿的失策是一時的作為不

當，毫不涉及教義理論，是以毫不影響

他為元首的職權。即近代唯理派的基督

徒，也不能以此點來推翻全部新約其他
確鑿以伯多祿為教會元首的證據。

由上述兩點，可知怕多祿（當然包

括他合法的繼承者羅馬教宗），實為耶

穌所立的教會的元首，而在教會內享有

元首職權。

見 614 伯多祿、 73 不誤性。

93 公函

Catholic Epistles, Epistolae 
Catho/icae 

公函是指新約內的七封書信﹒即雅

各伯書一封、伯多祿書兩封、若望書三

封，以及猶達書一封。

公函這一名詞，在教會很古時已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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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使用，不過在最早時，有時只指某一

兩封書信為公函：如克肋孟通行本只稱

雅各伯書和猶達書為公函，慕辣托黎書

目只稱猶達書和若望的兩封書為公函﹔

按歐巴彼所收集的奧利振的著作中，只

稱伯多祿前書、若望一書及猶達書為公

函。至於稱上述七封書信為公函，首見

於歐色彼所著的聖教史內。至於何以稱

這七書為公函，學者雖勉強找了不少的

理由，但並沒有一個完全絕對而適合於

上述每一書函的理由，比如有的學者以

「公函」即等於「正經」 （ Epistolae

canonicae ） ，但這一理由顯然不通：因

為如色爾納巴書雖不屬正經，而奧利振

稱之為公函，而歐色彼雖稱上述七書，

為「公函」，但對其中數封的正經性卻

表示懷疑。因而另有些學者，以為「公

函」也即「通函」之意，指該七書的普

遍性（ Universality ）：換言之，即以該

七書的對象，是寫給全教會或至少多數

地方教會，或一般信友，而並非如保祿

的書信只是寫給某一地方教會，如格林

多書或哥羅森書等。但對這一說，若拿

若望二、三書來看，似乎純是私人函

件，則又顯然欠通。因此這七封書究何

以稱為「公函」’似乎只能廣意地說：

七封書信中大多數是寫給一般信友，若

望二、三書雖是寫給私人，但將它們附
於若望一書後，便一並統稱為「公

函」。

94 公議會

Council, Sanhedrin, 
Concilium seu Synedrium 

雖然後期的猶太經師們力主它的建

立是在充軍之後，及公議會的第一位主

席是厄斯德拉，但無人隨此學說，因為

較古老的歷史文件上，偽經及聖經上，

都沒有證明，故此是經師們的偽造，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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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在壯其聲勢而已。

1. 公議會的創立是現時代的事跡

第一次提及它是在瑪加伯時代（加

上 11 :23 ﹔ 12:6 ﹔ 14:28 ），並不是一個

來白天主的組織，而是當時列強諸國參

議院的一種模彷’建於耶京，在大司祭

的指揮之下，來主管民間宗教及法律的

案件。最初的文件上只提到有兩種人參

與這個議會，即可祭同長老們，亦即這

兩派人中的貴族及顯要人物，始能作議

會的會員。後來大約在亞歷山大辣女王

撒羅默時代（公元前76-67 ），始有經師

們的加入。

2. 公議會的千秋
這與歷史的變遷有著很大的關係。

大致說來，它的全盛時代要算是女王撒

羅默的時代，其後在大黑落德時代，其

權勢己奄奄待斃，由獨裁的黑落德來統

治一切。其後在羅馬總督時代，再i斬抬

頭，其原因不外是因為羅馬政府至少在

理論上，盡力躲避干涉猶太人的內政。

3. 公議會的權勢

3.1 維持公共秩序。為執行這一任務有

一批人稱為「猶太人的差役」（若
18:3,12) 

3.2 辦理一切與猶太法律有關的宗教及

訴訟案件。它的判決有法律的效

力，亦為羅馬人所承認。為執行它
的法律，有時亦可借助於羅馬軍人

（若 l 8: 12 ）。它固然可以宣判死

刑，但死刑的實施一定要有羅馬總

督的批準：另一方面它亦盡量避免

處以死刑（若 18:31)

4. 公議會的議員

議員共有七十一名，其中一名，即

大司祭，任主席，有權召集開會，於聖

殿內部走廊的西南角大廳中。其他七十

人名額的規定，可能是模彷輔助梅瑟的

七十民間長老（出 24: 1,9﹔申 27: I ）而

來。他們的成份如前所言，以司祭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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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這兩派人大都屬撒杜塞人﹔後來

加入的經師及法學士們，人數雖少，卻

是後來居上，傾向於法利塞人，其勢力

竟超過前兩派人。耶京於公元70年陷落

破壞之後，猶太人之所以仍能團結自

治，要歸功於這一批主持公議會的經師

們。

95 六藝
Arts, Artes 

首先應注意者，是我們在此所說的

「六藝」’並非中國傳統所講的「禮、
樂、射、御、書、數」六藝，而是與聖

經有闊的建築、圖畫、雕刻、音樂、詩

歌、文學、鑄造及陶器製造的藝術，不

過在這「六藝」篇中，我們只能大概的

講說一下以民的藝術，及他們的藝術天

才﹔至於每種藝術的細節，請讀者參閱

相關各條。

我們知道聖經並沒有將許多的藝術

作品介紹給我們，因為它的目的乃是為

保存天主的敢示，及天主因著敢示對人
類生命歷史的作為。事實上，天主十誡

中的禁止製造及崇拜偶像（出 20:4，只

申5:7 ），對以民雕刻天才的自然發展，

已是一種嚴重的打擊，打了很大的折

扣。因此，雕刻及圖畫作品，在以民中

實在少之又少，雖然與他們有交往的國

家，當時的這種藝術都十分發達，如埃

及和亞述等。另一方面他們最初過的是

遊牧或半遊牧生活，也實在無法顧及這

種藝術天才的發展，甚至連最普通的陶

器製造，也都要仰仗於他人，或者只是

些粗製爛造的劣質產品。考古學家都異

口同聲的肯定，當以民進入聖地時，每

佔一城一區，則當地的客納罕高尚精良

陶器產品，立即呈現一種退化粗造的狀

態，需要經過一個相當的時期，才能恢

復原來的狀況。這很可證明以民在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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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地之前，藝術文化技術是何等的低

落。即便是在達味時代，他雖已佔據了

長久攻克不下的耶京，統治了整個客納

竿地區，將政治外交民生等，治理的相

當有條有序，但是仍還未能顧及到藝術

的大量發展。所以在撒羅滿的以民全盛

時代，當他著手建築宮殿及耶京宏壯聖

殿的時候，不得不仰給於他的聯邦友人

提洛的希蘭王。諸凡畫圈、監造、

雕刻及其他一切技術人員等，無不是由

鄰國而來（列上7 ）。同樣，以民在分南

北國之後，北囡囡王阿哈布在撤瑪黎雅

所建造的象牙宮（列上22:39 ），它的偉

大華麗，細緻美妙的藝術，按考古學家

的推究也大都是埃及、敘利亞及美索不

達米亞等地區藝術人員的作品。以民在

一般的藝術上，雖然與其他民族不可同

日而語，但是在音樂方面的造詣，及他

們歌唱舞蹈的天才，卻的確出人頭地。

他們對人類世界的文明實在作了很大的
貢獻，這不只是在他們的民歌民謠方面

的普及和高雅精美，尤其是在宗教禮儀

方面所用的歌詠讚詩，實在是些留芳百

世的不朽之作。這格外要歸功於達味玉

的個人愛好，及他不遺餘力的倡導，後

世基督徒的宗教禮儀及聖樂的發展，亦

受其惠非淺。當時以民的音樂已如此著

稱於世，甚至當亞述王散乃黑黎布向希

則克雅王迫交的貢品中，按亞述的文件

記載，竟有不少的﹛令人及歌女在，亦見

詠 137 篇。除了音樂之外，以民對人類

的最大貢獻要算是文學，他們的智慧

書、依撒意亞先知書及聖詠集等，都是

少有的精貴遺作，而整個聖經文學，則

實是世界上任何時代、任何作品所不能

比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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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分挽
Childbirth, Partus 

為希伯來婦女，分婉並不是一件太

困難的事（出 1: 16) ，也並不一定需要

收生婆的幫助（出 1: 19 ），雖然難產的

事，也並不是絕對沒有（依 37:3﹔列下

19:3 ）。在以民間收生婆似乎是一種沒

有明文規定的職業（創 35: 17 ; 38:28 ; 
出 I: 15 ），固然幫助生產的，有時只是

產婦的女友或親鄰（繳上 4:20﹔盧 4:

14 ）。生產是一件家庭喜事，猶如在中

國借此機會，親戚、朋友及鄰人，大都

前來致賀道喜（見創21 :6 ﹔ 24:60﹔盧4

11 ﹔路 l :58 ）。相反地，荒胎不孕卻是

莫大的恥辱（創 16:4 ﹔ 30: 1 ﹔列上 1:

6 ）。新生的嬰兒以機株連四肢被包裹

起來（路2:7 ），猶如仍在母胎中然。時

至今日聖地曠野中的貝杜因人，仍沿行

此俗。

關於分婉的痛苦，在聖經的開端，

已有所提及（創 3: 16 ），但是這種難忍

的苦痛，在聖經上也有它象徵的意義。

它在象徵著大災大難的來臨及壓迫（依

13:8﹔耶 6:24 ﹔ 13:21 ﹔ 30:6﹔則 30:16 ﹔
歐 13: 13﹔德 48:21 等）。自然分婉的痛

苦是婦女們所懼怕的，故此，聖保祿好

似在鼓勵她們：「我要年青的寡婦再

嫁，生育兒女」（弟前 5: 14 ），「她藉著

生育必能獲救」（弟前 2: 15) 

97 分裂﹝黨派﹞
Divisio『l, Schisma [Sect, Secta] 

這個希臘字原有「扯裂」、「撕破」

的意思（瑪 9: 16﹔谷 2:21 ），由此而轉

變為借意的「分離」、「不睦」或「紛

爭」（若7:43; 9:16 ; 10: 19﹔格前 12:25 ﹔

宗 14:4 ）。聖保祿責斥格林多教友的紛

爭不睦時，也是用了這個名詞，指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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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之不當，力勸教友要盡力避免，因為

這種分裂，雖不導致於異端，但它顯然

是教會合一的一大威脅（格前 1: 10 ; l 1: 

18 ）。當然這裡保祿所說的並不是現在

教義學上所說的裂教。

98 分封侯
Tetrarch, Tetrarch a 

這個爵位的名稱來自希臘，原是指

一省的四個王侯之一而言，即是將希臘

帝國一省的地區分作四份，各自由一個

封侯來治理，其所治之地區稱為分封侯

區。這個頭銜的創始，來自馬其頓的國

王斐理伯。羅馬人得勢後，沿用這種分

泊的政策，治理帝國下的屬地，是以無

怪乎我們數次於新約上，見到這個名

稱。聖地最旱的分封侯，是羅馬大將馬

爾谷安多尼所委派的大黑落德及其兄弟
法塞耳，前者治理加里肋亞，後者主理

猶太，事情發生於公元前41年。大黑落

德之後的分封侯，則有他的兒子安提
帕，治理加里肋亞和培勒雅，斐理伯治

理依突勒雅、豪郎、特辣昌尼、哥藍、

巳塔訥阿、帕尼阿斯地區。其長子阿爾

赫勞則治理依杜默雅、猶太不日撒瑪黎

雅。除此之外，路加還記載了一位名叫

呂撒尼雅，是學者們仍然不能十分確定

的分封侯，治理阿彼肋乃地區（見路 3:

1, 19 ﹔ 9:7：，瑪 14: 1 ﹔宗 13: 1) 

99 切肋敘利E
Coelesyria 

地名，來自希臘文，意謂「敘利亞

的空虛地帶」’原是指黎巴嫩及安提黎

巴嫩二山之間的地區，亦即聖經上所說

的黎巴嫩山谷（蘇l 1: 17 ﹔ 12:7 ），有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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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特（ Leontes ）及奧郎特（ Orantes ）二

河來灌溉這一由山谷平原而形成的盆

地。後來在希臘帝國時，它的範圍擴

展，竟連黎巴嫩山東邊地區，及大馬士

革、巴力斯坦及排尼基地區，都包括在

內（加上10:69﹔加下3:5 ﹔ 4:4 ﹔ 8:8 ﹔ 10:

100 厄東

Edom 

「厄東」是依撒格的長于厄撒鳥的

別名，於是他的後代及他們所居住的地

方，也都以「厄東」為名，即厄東人及

厄東地區，其意是謂「紅色的」（創 25:

30 ﹔ 36:1,8,19 ）。這個民族於巳力斯坦
的東南，自死海至阿卡巴海灣之間，沿

阿辣巴（ Arabah ）溪而居。充軍之後的

時期，並在希臘及羅馬帝國時代，被稱

為依杜默雅人，他們的地區則名為依杜

默雅地方﹔但是在聖經上厄東人很少被

稱為「厄撤鳥的後代」（創 36: 19﹔申 2:

4,12﹔加上 5:3 ），而慣稱為厄東人。他
們將上述地區的原來居民品黎人（創14:

6 ﹔ 36:20 ）驅逐之後，而佔為已有，居

住在這個也被稱為色依爾的山區（創36:

8﹔申 2:5,12,22 ），並向西方發展。當

以民進佔聖地時，梅瑟曾派人向厄東王

請求借道被拒，且聲言將以兵力相向

（戶 20:14-21 ﹔蘇 11: 17 ）。梅瑟得主命

應尊重厄撒烏子孫的主權，乃繞道而行

（戶 20:21 ﹔申2:4-6 ），蓋彼此為弟兄之

邦。

厄東同以民的軍事衝突，始自撒烏

耳時代（撒上 14:47 ），但在撤烏耳的侍

衛中，卻有侍衛長是厄東人，名多厄格

者。此人在達味的歷史上遺臭萬年（撒

上21 :7 ﹔ 22:9-23 ），真正征服厄東的人
卻是達味。戰爭的原因是正當達味同阿

蘭作戰，自顧不暇之際，厄東人進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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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的乃革布（ Negeb ）地區，各處殺人

放火，無惡不作，居民大為震驚。聖詠

第60篇，就是這場兵災的回憶。於是達

味轉兵相向，將厄東人在鹽谷地方殺的

片甲不留，戰場上留屍一萬八千之眾

（撒下 8: 13﹔編上 18: 12 ）。其後達昧的

大將約阿布屯兵厄東六月之久，專殺厄

束之男子，誠屬殘忍之舉（列上 l 1: 14-

17 ）。厄東王哈達得逃往埃及避難，厄

東地區則全為達味所佔有（撒下8: 14 ）。

哈達得甚得埃及主的歡心，娶王后

之妹為妻，在聽說達味及約阿布去世之

後，乃重返厄東，自稱為王，圖謀獨

立，（列上 11:18-22,25 ），未能成事，

蓋撤羅滿仍能在厄東地區暢行無阻，並

娶厄東女主主妻（列上 9:26-28﹔編上 8:

17' 18﹔列上 10: 1-13﹔編下 9: 1-12﹔列
上 l 1: 1 ）。這種情況大約繼續維持至猶
大主約沙法特時代，蓋此時仍謂「當時

在厄東沒有君王，只有總督代理」（列

上 22:48,49 ），此證厄東仍未能脫離猶

大而獨立，且有厄東幫助約沙法特王攻

打摩阿布的記載（列下 3:4 27 ）。但就

在此後不久，厄東人同摩阿布、阿孟及

瑪紅人聯盟進攻猶大地區（註：此處聖

經上稱厄東人為「色依爾山中的人」），

但為約沙法特王大敗，王白戰場巳辣加

谷凱旋而回耶京（編下 20: 1-26) 

約沙法特玉死後不久數年，在他的

繼位者約蘭王時代，「厄東人脫離了猶

大的統治，自立為王」（列下 8:20-22 ﹔

編下 21:9-10 ）：但這次獨立只是短暫

的，蓋阿瑪責雅王重將厄東人打敗，佔

其京城色拉（即後來之培特辣Petra) ' 

並改名為約刻特耳（列下 14:7, 10﹔編下

25:11,12,19 ）﹔且將厄東人的神像帶走

（編下25:14-20 ）。在猶大王阿哈次時代

以下君主的歷史年鑑上，己再不提及厄

東﹔大概已完全獨立了。
在亞述的文件上，記載有些厄東的

國王曾向亞述主提革拉特丕肋色爾三

世、散乃黑黎布、厄撒哈冬及亞述巴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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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耳王稱臣納貢。後來屬於巴比倫王拿

步高權下的厄東人（耶27 ﹔ 49:7 22﹔則

曰：29 ），在耶京失陷之後（公元前 586

年），將猶大的一部份土地佔領（則35:

10 ﹔ 36:5 ）。先知書及聖詠集上，有不

少為此而引起的反感文件（詠 137﹔則

25: 12 14﹔北拉 l :4 ）。猶大瑪加怕再事

收復失地，將厄撒烏的後裔厄東人打敗

（加上 5:3 ）。若望依爾卡諾（ Hircanus) 

在公元前 130 年，再將厄東人完全征

服，迫其接受割損禮，而成為猶太化的

民族。

考古學家 N. Gluek 在此雖未發現

有重大價值的文化證件，但厄東人頗以

智慧著稱（北8節﹔耶49:7﹔巴 3:22,23 ﹔

約 2: 11 ; 15: 18﹔列上 6: 10,1 l﹔竄到 I ; 
31: 1 ）。他們的語言，大概是與希伯來

或摩阿布語甚為相似的一種。他們的宗

教，當然是猶如其他除以民之外的民

族，是多神的宗教。

101 厄里

Eli, He/i 

人名，意思是：「上主是偉大

的」。「厄里」是這意義的縮寫。

他是史羅的司祭，與撒慕爾的幼年
生活歷史及對抗培肋舍特人的戰爭，曾有

過密切的關係（擻上 1:1 ﹔ 4: 18 ），被視為

以民最後的一位民長（撒上4:18 ）。當他

聽到約櫃被敵人搶去，及他的兩個兒子被

殺的凶訊之後而跌死（撒上4:18﹔參見撒

上 2:27-36 ﹔ 3:11-18﹔列上 2:27)

102 厄爾
Er, Her 

人名，有「守衛者」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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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是猶大同叔亞的女兒所生的長

子，曾同塔瑪爾結婚，但因「行

了上主所厭惡的事」，而早年死

去（創 38汀，4,7﹔編上 2:3 ）。

(2) 舍拉之子，猶大的孫子（編上 4:

21) 
(3) 這個名字亦見於「基督的族譜」

（路 3:28)

103 厄耳
El 

見 190 天主。

104 厄拉
Elah Ela 

人名，意義不詳，聖經上以此為名

者有數人，其中最著者，是北國以色列

的第四位國玉，阿撒王之子及繼位者，
建都於提爾匣。行為不廉，為聖經所不

齒，在位只有兩年（ 886-885 ），被其手
下軍長齊默黎所殺，其家人親友，全部

與之同歸於盡（列上 16:8】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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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在達味擊殺巨人哥肋雅
時，以色列軍隊駐紮的營地。按聖經的

記載，它應在厄斐斯達明的附近（撒上

17:2,19; 21 : 10 ）。考古學者已證實，

它就是現今名叫桑特（ W. el Sant ）的山

谷，在耶路撒冷西南約二十二公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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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藍的邊界，約略說來，西邊為底

格里斯河，東邊為臣格洛斯山脈（ The

Mount Zagros ），北邊是狄雅拉河
( Dyala River ），南部便是波斯領域及

波斯灣。只要審視厄藍的地勢，它的歷

史便可顯而易見。的確，一個民族歷史

的過程，可由它與鄰近民族的關係，即

外交上，表現出其端倪，厄藍當然也不

側外。它自公元前 3000 年開始即與叔

默爾民族有著交通，彼此間的兵戈戰事

時有發生，後來被它的鄰國阿加得朝所

征服，歷時逾一百四十年之久（ 2360-

2242 ）。及至公元前二十和十九世紀，

厄藍始告獨立，並轄治了美索不達米亞

南部。可是中興不久，鄰近的大國巴比

倫王哈慕辣彼卻對它興師問罪，厄藍的

君王陸新（ Rim-Sin）被迫應戰，終在幼

發拉的河邊建立的拉爾撒（ Larsa ）城中

徹底敗北。公元前約 1500-1600 年間，

厄藍和巴比倫雙雙被加息特人

(Cassite) 一北方的一種野蠻民族

所征服。

約在 1207 年，厄藍民族掙脫了加
息特的重艇，並且在他們勇敢的君王納

洪特（ Kutir Nahhunte）的命令之下，攻

陷了巴比倫，劫掠宮中的珍藏寶物，把

掠物運送到他們的國都穌撤。在這些掠

物中，也有哈慕辣彼的石碑。考古家於

1902年在穌撒所發現的正是該塊石碑。

厄藍攻陷巴比倫後，直到亞述帝國撤爾

貢朝代為止，它的國勢震撼了遠近各

國。事為亞述皇帝擻爾貢第二、散乃黑

黎布和亞述巴尼帕耳所忌，乃先後不斷

向它進襲，終於將它擊敗摧毀。厄藍滿

目瘡咦，到了亞述巴尼帕耳之後，連獨

立國的資格也喪失殆盡。亞述王朝滅亡

後，厄藍又歸屬巴比倫帝國，繼而隸屬

於波斯帝國，最後又改屬於大亞歷山大

帝國。希臘地理和歷史學者一加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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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內 稱厄藍為厄里買（ Elym的

或 Elymaia ），但所稱不確，按厄藍國

的文字，它的國名乃厄藍突（ Elam

tu ），即「高地」的意思。厄藍的歷史文

件，其實就是亞述和巴比倫的紀念物，

但最近七十年以來，考古家發現了不少
的厄藍文刻文、圖像、宮殿和廟宇的廢

址、瓦片等，這使我們對厄藍歷史，增

加了不少智識。至於宗教方面，厄藍似

乎與叔默爾和阿加得兩民族相同，至少

直到目前所發現的遺物看來是如此。

聖經上，最早提及厄藍是在創 I 0: 

22 。該處把厄藍歸屬於閃的子孫，並不

是因為厄藍與閃族具有血統關係，而是

因為它的地理位置是在閃族地域中使

然。創 14: l所指的革多爾老默爾無疑就

是一個厄藍文的名字，只是直到現在為

止，還未發現一位厄藍君王帶有這名字

的﹔再說，按至今所有的文件看來，似

乎厄藍民族的勢力從未伸展到巴力斯

坦，革多爾老默爾可能只是寄居於客納

罕的一個厄藍酋長。先知們也有時提及

厄藍，如依 l l: l l ; 21:2; 22:6﹔耶 25:

25 ﹔ 49:34-39﹔則 32:24，鈞。達 8:2 提

及了穌撤禁城。關於這座禁城，亦可見

厄下 l: l和艾斯德爾傳全書。宗2:9所提及
的大概是指厄藍地區的猶太僑民。

見 845 叔默爾、 2448 穌撒、 l 177 哈慕辣

彼、 775 亞述。

107 厄林
Elim 

地名，有「棕樹」之意，當以民在

梅瑟領導之下，出離埃及過紅海之後，

輾轉於曠野之中，在走向西乃山途中，

過了瑪辣後的第一駐紮安營的地方，就

是厄林（出 15:27﹔戶口：9) 。這地方

自古至今是一個多水之區，「有十二股

水泉」（出 15:37 ），是一片美麗的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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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有七十二棵棕樹」（出的：27) , 

與周圍悽涼乾燥的曠野景色大相逕庭。

學者們大都認為現在的加郎德耳谷（ W.

Garandel ），就是聖經上所說的厄林地

方。它的水量由東部流入蘇葬士海灣，

但與在依15:8所提及的貝爾厄林卻完全

不同，蓋後者是在摩阿布地區內。

108 厄隆

城名，是丹支派所分得的城市之一

（蘇 19:43 ），學者對於它的位置，意見

各異。

109 厄隆

Elom 

人名，恐有「橡樹」或「天主的人」

之意。

是在依貝贊之後，管理以民的民

長，歷時凡十年，死後葬於阿雅隆地方

（民 12:11,12 ）。 其次，以此為名者：

有厄撒烏的岳父（創26:34; 36:2 ），則

步隆的第二個兒子（創46: 14 ），厄隆家

族的始祖（戶 26:26)

110 厄明

Emim 

族名，原文恐有「可怕的」意思，

是古時居於摩阿布地區的一個強大的民

族，屬於阿納克巨人族（申2: 10,11) 
革多爾老默爾曾率領盟軍在克黎雅塔殷

平原，將他們擊敗（創 14:5 ）﹔但我們

不得而知，他們確係何種民族，在「民



四畫 111 116 

族表」上（創 10 ），也找不到厄明人的 及敘利亞譯本將其名譯作厄登（ Eden ）。

名字。

111 厄法

Ephah, Epha 

人名地名，意謂「黑暗」（？）。米

德楊的第一個兒子，刻突辣的後代（創

25:4﹔編上 l :33 ），屬米德楊的一個部

落，亦以此為名。此部落與舍巳有關

係’二者皆以盛產獨峰駝、黃金和乳香

著名（依 20:6 ）。厄法位於阿拉伯的北

部，在厄拉尼提苛（Elanitico）海灣處。

聖經上以此為名者另有：

(1) 加肋布的妾（編上 2:46 ）﹔

(2) 雅赫待的兒子（編上 2:47 ）。

112 厄法

Epha 

是麵粉及食糧的衡量器（肋 5: 11 ; 

申 25: 14﹔民 6：峙，盧 2:17 等），大約

源自埃及，等於一個「荷默爾」的十分

之一。聖經上主管法律的人及先知們，
不時在提醒百姓，應利用公平正當的

「厄法」來衡量（肋 19:36﹔申 25: 15﹔亞

8:5 等）

113 厄蘭

Era 『1, Heran 

114 厄堂﹝曠野i
Eth am 

是以民自穌苛特起程之後安營的第

一個站（出 13:20﹔戶口：6,7 ）。它位於

叔爾曠野的邊沿（出的：22 ）。此曠野在

其他地方亦被稱為厄堂曠野（戶口：8)'
但是它確係現今何地，則不易確定，是

以學者們的意見各異，不過可以確定的

是，它應在埃及同阿拉伯曠野之間的地區

中。學者們的紛耘意見從略。

115 厄堂

Ethan 

人名，有「長壽、永恆」之意。

(1) 猶大的後代，出於則辣黑家族，

以智慧超眾而著名（列上5: l l ﹔編

上 2:6﹔詠 89)

(2) 肋末人革爾雄的後代（編上 6:

27) 

(3) 肋末人默辣黎的子孫，是達味迎

運約櫃時的儀仗隊人員之一。他

同赫曼、阿撒夫在儀仗隊中打銅

鈑（編上 15: 19 ）。有些學者（如

Albright ）認為這位樂于厄堂，與

列上5: 11 ﹔編上2:6﹔詠89（見（ I ) 

所說的厄堂，同為一人。

人名，意思是「守衛者」’屬厄弗 116 厄娃
辣因支派，叔特拉的兒子，厄蘭人家族 Eve, Heva 
的始祖（戶 26:36) 。但他的名字卻不

見於編年紀上所載錄的厄弗辣因族譜 是世間第一個女人的名字，加音、

（編上7:20,21 ）。希臘譯本撒瑪黎雅五書 亞伯爾及舍特的母親（創3:20﹔ 4: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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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學者以為「厄娃」一詞來自「生

命」。這顯然是聖經利用了民間通俗解

釋的結果（創3:20 ），但它真正的原意，

學者們至今未能確定。所謂她出於亞當

的肋骨，也是一種通俗的說法，以指示

男女之間的平等相戀。故此聖經上的描

述不可按字面講。除此之外，舊約中只

一次再提及「厄娃」（多8:6）。在新約上也
只是偶然的提及厄娃之名：她被蛇所欺

騙（格後11 :3），她的受造是在男人之後

（弟前2: 13 ）。這似乎在指示女人應受男

人權力的約束（見格前l 1: 12 ）。

聖經上雖然尚未暗示厄娃是新約上

的預象，但是因為聖保祿數次強調亞當

是新亞當 基督一一的預象及三者之

關係，故此不少教父們似乎順理成章地

將厄娃比作瑪利亞或聖教會的預象，作

為亞當一基督預象闢係的補充。

117 厄巴耳﹝敢巴耳l
Eb訓， Oba/

人名：
(1) 「厄巴耳」亦作「放巳耳」’創 10:

28 約刻堂的後代放巴耳，編上 l : 

22 即作厄巴耳。

(2) 屬黎人色依繭的後代苟巳耳的一

個兒子，名叫厄巴耳（創 36:23 ﹔
編上 l :40) 

118 厄巴耳
Ebal Hebal 

厄巳耳山位於舍根城之北，面對革

黎斤山，只一谷之隔，高九百三十八公

尺。這兩座山在以民的宗教歷史上，據

有重大的意義，蓋梅瑟命令以民在過河

佔領聖地之後，要百姓平分在兩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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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在革黎斤山上宣佈祝福，在厄巴耳

山上宣佈詛咒，每座山上有六個支派

（申 l 1 :29,30 ; 27:4-13) 。若蘇厄果然

遵照梅瑟的吩咐而起（蘇8:30-35 ）。革

黎斤因為是撒瑪黎雅人的聖山，因此撤

瑪黎雅五書上故意將申 22:4 （應在厄巴

耳山上修建一座祭壇）的厄巴耳山改為

革黎斤山，以增加它的宗教身價。

猶太人自古以來，就有人主張所說

的這兩座山，並非是舍根附近的那兩座

大山，而是在耶里哥之南四公里處的兩

座小山丘﹔並且以民在甫過約﹛旦河之

後，就舉行了這個禮儀。隨此說法的人

中，有歐色彼及熱羅尼莫。並且希臘譯本

亦主此說，而將蘇24:1的舍根改為史羅。

但是，現在絕大多數的學者，隨從

史家若瑟夫之說，謂這兩座山，就是在

舍根左右兩邊的二座高山。厄巴耳山現

稱為依斯拉米雅山，由山上著名阿拉伯

女人之墓而得名，或亦稱為厄以巴耳

山，亦有加音（厄巴耳）山及亞伯爾（革

黎斤）山之稱，以資紀念「詛咒」及「祝

福」的兩種宗教儀式（蘇 8:30-35 ）。厄

巴耳幾乎是一座禿山，毫無植物可言，

所有者只是少數的野草荊棘而已﹔但由

山頂向東北望去，卻呈現一片美好的遠

景。

至於若蘇厄何時在這兩座山上舉行

了梅瑟所命令的宗教禮儀，學者意見紛

耘不一。

見 1400 革黎斤山。

119 厄貝爾
Eber Heber 

人名，意思是「在那邊」’「在對

面」。聖經上以此為名者，有下列數人：

(1) 舍拉之子，閃的後代，（創 10;

泣，24 ）。聖經記載他活了四百三



四畫

十歲而終（創 l 1:14-17：，編上 1:

24,25 ）。他除了同希伯來人（創

11:16-26 ）有親屬的關係外，阿拉

伯人（創 10:25-30 ）及一些阿蘭人

的支派（創 l 1 :29 ; 22:20 24) 
都與他有點血統上的關聯。此人

之名亦見於耶穌的族譜（路 3:

35) 

(2) 是阿摩克家族中的領袖，身為司

祭，盡職於約雅金大司祭時代

（厄下 12:20)

(3) 是加得支派的一位家族領袖，居

於基肋阿得及巴商地區（編上 5:

13,16) 

(4) 本雅明支派人，在編上 8: 12 謂他

是厄耳帕耳的兒子，但在編上 8:

22 卻說是沙沙克的兒子。

120 厄德勒
Edrei Edrai 

是巴商的重鎮，亦是其圖王敷格宮

廠的所在地。當以民經過此地進佔聖地

時，巴商王出而迎戰，阻止以民的去

路，在厄德勒附近，卻被梅瑟打敗（戶

21 :33-35 ）。闢於這次的勝利，後人亦

有所記載（申 l :4 ; 3: 1, 10﹔蘇 12:4 ﹔ 13:
12 ）。當若蘇厄劃分聖地時，將這一地

方分配給住在約但河東的默納協半個支

派（蘇 13 :31 ）。在埃及王突特摩息斯三

世（ Tutmosis III ）的年鑑上，曾提到這

個城名，可能就是指此城而言。它在現

今敘利亞及約但圓的邊界上，在大馬士
革之南約一百公里處，距加里肋亞湖之

東岸約六十公里，現稱為德辣（ Dera ）。

蘇 19:37 亦曾提到一個名厄德勒的

城市，為納斐塔里支派所有。

120 - 123 

121 厄革隆
Eglon 

(1) 人名：是民長時代摩阿布人的國
王，曾聯合阿孟及阿瑪肋克人，

打敗以民，將棕樹城（即耶里哥）

佔領，使以民稱臣納貢，凡十八

年之久，終被民長厄胡得所殺，

以民重獲自由（民 3:1230)

(2) 地名：是位於猶大曠野中的一個

城國，其國王德彼爾曾與其他四

主國聯合攻打以民，卻被若蘇厄

所擊敗就擒（蘇 10:1-27,34 37 ）。

此地方之確實地點，考古學者至

今未能確定，意見竟有四五種之

多。

122 厄胡得

Ehud Aod 

人名，屬於本雅明支派，其意為

「同意、一致的」’民長之中第二位（民

主 12 ﹔ 4:1 ﹔亦參閱編上 7: 10 ﹔ 8 汀，6 ）。

他的任期為公元前 l 150 至 1 120 年。他

拯救了以色列由摩阿布王厄革隆之手，
因此以色列，至少住於中南部的支派，

享受平安達八十年之久。

123 厄羅音

Eloim 
見 190 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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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厄拉特

Elath Aelath 

厄拉特即謂「棕樹林」

城名，位於紅海灣東北之極端

(Sinus Aelaniticus ）。申 2:8 將厄拉特

與厄茲雍革貝爾並列，因此，有些學者

以為二城彼此距離不遠，可是仍為兩座

城﹔其他的學者卻以為兩個名字是指一

座城。厄拉特昔屬厄東民族，在達味時

代則歸於猶大王圈。撤羅滿在該處建立

了碼頭，其船隻從此可開往教斐爾通

商，見列上9:26﹔編下 8: 17 。在約蘭王

時代，厄東獨立，收回失地，但不久後

「阿匣黎雅王將厄拉特收田，仍歸猶

大，加以重建」（列下 14:22; 16:6 ：，編

下 26:2 ）。希臘和羅馬的作者稱它為厄

拉納（ Aelana ），因此附近的海灣叫做

Sinus Aelaniticus 。在羅馬帝國晚期，

厄拉特為第十軍的駐紮地：厄城即今之

阿拉伯人所稱的阿卡巴，以色列又恢復

了它的古名字，叫做厄依拉特城

( Eilat) 

見 100 厄東、 1072 阿匣黎雅。

125 厄里E
Elijah, Elias 

人名，意思是：「我的天主是雅

威」，他是基肋阿得的提市貝人，亦是

舊約中的一位偉大先知，是唯一神教的

激烈護衛者，是以色列王（北國）阿哈

布及王后依則貝耳的敵對，因為他們倡

導了巴耳邪神的敬禮。他以大無畏的精

神，克盡了先知的職守，他的聲望在百

姓中如此之高，而幾乎成了一位傳奇的

人物，也正因此，在聖經有自成一套的
關於厄里亞先知的言論、作為及奇蹟的

傳說，載於列上 17: 1 －列下 1: 18 。他不

只是舊約中的著名人物，就在新約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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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膽炙人口的偉人，提及他有30次之多

（若 l :21-25﹔瑪 l 1 :7-14 ; 17:1-13 ; 27: 

46-49﹔谷 6: 15 ﹔ 9:2-13 ﹔ 15:34-36﹔路

8:28 36﹔雅 5: 17﹔默 l 1:1-13) 

1. 厄里亞文件
如上所述，厄里亞的生平，只見於

列上 17: 1 －列下 l : 18 。絕大多數的學者
承認，這是一個古老的文件，屬於第九

世紀，亦就是在厄里亞升天後不久所筆
之於書的。他在聖經上的出現是傳奇性

的及忽然的，開口就預報在北圖將有三

年大旱，受主命暫居革黎特溪邊，再赴

漆冬的匣爾法特，在此處顯增油、麵及

復活寡婦之子的奇蹟。不久之後，奉主

命去見阿哈布玉，王斥之為「叫以色列

遭難的人」（列上 18:17 ）。先知當面斥

其對邪神敬禮之不當，是以有厄里亞與

假先知比試的事蹟。巴耳的假先知四百

五十人完全失敗，而被殺於克雄河畔。

先知報告大旱的終結，但先知的勝利並

未使先知脫免國王之繼續迫害，於是其

精神極度痛苦（曾求上主收去他的性

命，見列上 19:4 ），但在吃了天主賜與

的食物之後，這食物是聖體的預像，卻

精神大振，行走四十晝夜（即很長的時

間）於曠野之中，逃至「天主的山葛勒

布」（列上 19: 8 ）。在這山上，天主以

「輕微細弱的風聲」顯現給他，堅固了

他的信念，於是勇氣百倍，再度回北

圖，不怕危險，宣告天主將因國王（阿

哈布）及王后（依則貝耳）的罪大惡極

（列上 21﹔列下 1 :2,4 ），對二人施行嚴

厲的懲罰（不名之死）。終於被提升天

（列下 2:1-18 ）。這是先知的簡史。

2 在新約中
拉 3: 1 3,23,24 謂先知會再來替上

主預備百姓的心靈，德 48: 10 是這個預

言的回聲。先知的升天是如此之出神入

化，在猶太人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谷 9: 11 ），為此間若翰是否是厄里亞

（若 1 :21 ﹔谷6: 15 ），但厄里亞之再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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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深的意義，是以耶穌說：厄里亞已

在若翰身上出現（谷 9: 13; 瑪 1 7: 

12, 13 ），天使亦報告區加利亞，謂約翰

將有厄里亞的精神和能力（路 l : 17) 

品勒布山是梅瑟代表以民與天主訂立舊

盟約而登過的聖山，也是厄里亞登過的

「天主的山」。厄里亞一生勇敢維護了

這個盟約，是以二人在大博爾山上耶穌

顯聖容時，同時出現，作為新盟約訂立

的證人（谷 9:4：，瑪 17:3﹔路 9:30)
正因厄里亞在以民的歷史上佔有如此的

重要地位，及在新舊約中，幾乎無一書

不直接或間接地提及到厄里亞，無怪乎

後期的猶太人寫過一部偽經，稱之為

「厄里亞默示錄」

126 厄里里
Elisha, E/isaeus 

人名，意思是：「天主是救援」

或「天主救援」。

他是北國以色列的先知，厄里亞的弟

子、助手及繼位者（列上 19:16,17,19) ' 

生活於 850 800 年間，阿貝耳默易拉地方

人，沙法特的兒子（列上 19:16 ），家境富

裕（列上 19:19,21 ）。厄里亞升天之後，

厄里要才正式出現於社會人群之中，成

為先知弟子們的首領（列下2:13-16 ）。

他一生所顯的奇蹟’猶勝過其師傅厄里

亞，聖經上都有所記載（見列下 2: 19-

24 ; 4: 1-44 ; 5: 1-27 ; 6: 1-23 ; 6:24-7: 

20 ﹔ 13:14-21 ）。故此德訓篇 48:13-15

讚揚他說：「他生時行了奇蹟﹔死後，

他還行了奇事」。路4:27 亦記述他使納

阿曼潔淨的奇蹟（註：新約提及的厄里

隻就是這一位）。他在生之日，甚受約

沙法特（列下 3: 12 ）及耶屬阿士（列下

13:1419 ）兩國王的敬重，故此他在宗

教改革上的貢獻，雖沒有厄里亞所為者

顯明有力，但亦不可否認它的重要性。

126 - 129 

127 厄里沙
Elishah, Elisa 

是雅汪子孫所居之地（創 10:4)

如一切民族分佈表上所列之地名，大都

是不十分準確的，故此對厄里沙的地理

位置，學者們的意見甚為複雜繁多，其

中主要者及最有權威者謂，就是今日的

塞浦路斯島。在厄則克耳先生日的神諭

上，亦曾提到此島上的著名出產：「紫

色與朱色的布」（則 27:7)

128 厄里烏
Elihu Eliu 

人名，意謂：「他是天主」，或謂

「我的天主是他」’是布次蘭族人巳辣

革耳的兒子，為約伯友人之中的主要發

言人，企圖以四篇言諭（約32:4-33 :33 ; 

34 ﹔ 35 ﹔ 36 ），調停沖淡約伯及友人的
極端言論，主張現世的苦難是用來潔淨

人靈，以獲得上主的祝福。但因這位人

物在約伯傳上的出沒，甚為突然及神

秘，並且言論之體材與約伯傳的其他部

分亦有出入，故此許多學者否認它的其

實性。但一切公教學者卻都主張並保護

它的正確性，雖然有些謂，它可能出於

後期的增補，用以解釋文禮之別。

129 厄里買

Elymais 

按聖經上的記載，厄里買是一座波

斯的富貴城市（加上 6: 1 ），實際上它是
指厄藍的一個山區而言，可能在穌撒城

之週圍（厄下 l : 1 ）。當時安提約古第四

東征西戰，國庫已空，於是來此地區的

一座極其富有的納納雅女神廟劫掠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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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據歷史家謂，曾搶去一千「塔冷

通」（註：一個「塔冷通」約合二千一百

美元）

130 厄里雍
Most High, Elyion 

見 190 天主。

131 厄刻龍
Ekron Accaron 

厄刻龍為培肋舍特五城之一，意思

是「絕根」。它的位置殊難確定，一般

現代的地理學家，和考古學家以為它位

於以阿拉伯文所稱的厄耳阿革爾（ El
Ager ）村。該城的居民特別恭敬巴耳則

步布神（列下 l :3 ）。若蘇厄原先把厄城

劃歸猶大支派（蘇 15:45 ），不久改屬丹

支派（蘇 19:45 ）。若蘇厄死後，以民佔
據了厄刻龍，但不能堅守，卻被培肋合

特人佔領了去，大約一直到了瑪加伯的

革命時期（民 I: 18﹔撒上 5 ﹔ 6 ﹔ 17:52 ﹔

列下 1 :2-16﹔耶 25:20﹔亞 l :8 ）。厄里

為民長時，天主的約櫃不幸陷於培肋舍

特人手中，而被他們先後帶到阿市多

得、加特和厄刻龍三城。後來，為避免

天主的懲罰，培肋舍特人又把約櫃從厄

城，送到以民的領域貝特舍默市城去。

許多先知預言過厄城要遭受的貶抑和毀

滅（耶 25:20﹔匣 9:5-7﹔索 2:4 ）。聖經

上末次提起厄城的，是加上 10:89 。該

處更記述亞歷山大巴拉王把厄刻龍賜給

以民的首領兼大司祭約納堂。聖經以外

兩次提到厄城，一在散乃黑黎布的角柱

上（ Prisma Senacherib ），另一次在厄

撒哈冬角柱上（見 ANET pp. 287, 288, 

291) 
見 1254約植、 1655培肋舍特、 775亞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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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厄路耳

月名，有「收割月」之意（？）

是以民取自巴比倫人的月名，為一年之

第六月，約在現今八、九月之間。聖經

上兩次提及此一月名，（厄下 6: 15﹔加

上 14:27 ），所不同於巴比倫者，以民每

逢潤年之際，末將此月重複，後期之經

師們每逢按習俗應獻牲畜十分之一的年

代時，視此月為一年之首月。

見 265 月及 2428 曆法。

133 厄呂瑪

Elymas 

人名，是巴爾耶穌的希臘譯名或別

名，他出生於塞浦路斯島，並於該島色

爾爵保祿總督府內任術士及假先知。厄

呂瑪一名，大概是來自阿拉美文。當保

祿同巴爾納伯傳教至塞浦路斯島時，總

督有意聽道入教，但為厄呂瑪所阻止，

保祿稱其為「魔鬼的兒子」’並罰他變
成瞎子。總督見此奇蹟，信奉了保祿所

傳的宗教（宗 13:6-12)

見 238 巴爾耶穌。

134 厄瑪烏
Emmaus 

聖史路加記載，在耶穌復活的當天

發現給二位去厄瑪烏村的兩位門徒（路

24:13-35 ）﹔那麼聖經上所說厄瑪烏村

確是什麼地方？學者們意見各異，主要

有兩說：即現今之阿木瓦斯（ Amwas) 

及古俾貝（ el-Qubeib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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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木瓦斯
在耶京西三十公里處。在此地瑪加

伯猶大曾戰勝哥爾基雅的來犯大軍（加

上 3:40 ﹔ 4:1-26 ）。其後，巴基德建築

防禦工事於此村（加上 9:50 ）。古來的

傳說都證實阿木瓦斯就是聖經上的厄瑪

烏。著名考古家萬桑（ P. Vincent ），更

於 1924年在此村大事發掘，「考查出土

之文物，計有一座建於公元後 100 年左

右的古村，一座三世紀時代的聖殿，並

有一座「拜占庭」式的堂堂。此堂於529

年毀於撒瑪黎雅人之手，重建後於 614

年被波斯人焚毀，後來成為回教寺。十
字軍東征時，亦曾建「羅馬」式聖堂於

此。於是根據上述種種理由，一些學者

肯定謂：阿木瓦斯就是路 24: 13 所說的

厄瑪烏村。但問題並不是那麼簡單，請

見下節。

2. 古俾貝

此村莊位於耶京西北十一公里處，

雖然耶穌在此村顯現給二門徒的傳說，

只始自第十三世紀，但是現代的學者

們，日漸傾向於此說。此說後來居上的

原因，主要的是：路加聖史及絕大多數

的抄本記載：「厄瑪烏離耶路撒冷約六

十斯塔狄」（路 24: 13 ）。這正好等於十

一公里左右的古俾貝，而只有少數的抄

本載有一百六十「斯塔狄」者。一百六

十「斯塔狄」’則等於三十公里強，應

是阿木瓦斯。拉岡熱明言，「六十斯塔

狄」的傳說是正確可靠的。但是強調另

一學說的人，如杜朋（ Dupont ），則謂

路加不大明暸聖地的地理，故將一百六

十「斯塔狄」改成了六十「斯塔狄」。

但這種講法，似過於揣度，蓋聖史在福

音之首，即已明，言「從起頭仔細訪查

了一切」（路 I: 1-3) 
再者，若二徒於耶穌復活當天所去

的村莊是阿木瓦斯（三十公里之遙）

則應承認二人於當天來回跑了六十公
里，亦即應於早上最晚八點鐘動身，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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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到達，又於當晚返回耶京，在晚餐

廳中遇見了仍聚集在一起的十一位門徒

（路24:34 ），這於事實似乎不可能。相

反的，若所去的村莊是古俾貝，則合情

合理﹒蓋二人並沒有於清早立即動身

（谷 16:8 ），而是等候了→些時候（路24:

2 I 24 ），看耶穌是否要顯現給宗徒

們，大約等到中午，見耶穌仍未出現

（瑪 28:9﹔路 24: 11 ），才動身上路，往

厄瑪烏（即古俾貝）去。三人路上心中

難過，故步法亦慢（路24: 17 ）。遇見耶

穌後，三人又在路上且走且談，且走且

停，故至傍晚才到了厄瑪烏村（十一公

里之遠的古俾貝）。但是在分餅時認出

了耶穌之後，心中大喜，高興地在不到

兩小時的工夫內，返回耶京，遇見了仍

聚集在一起的門徒們（路24:34 ）。這種

說法除了較合情理之外，並且完全符合

聖經的記載。這也是自 1940-44 年，在

巴加提（B. Bagatti）領導之下，在古俾

貝大事發掘考查之後，主此說的學者日

漸增多的主要原因。

古俾貝之說的間接理由有：

2.1 (I ）至今所說的厄瑪烏村距耶京

有一百六十「斯塔狄」的一切抄

本，皆出自巴力斯坦之說，已被

推翻。 (2 ）並非一切的考古學家

承認阿木瓦斯的聖廳，是第三世

紀的產物。 (3 ）並且這座大殿亦

不是為紀念耶穌的顯現而建築

的。 (4 ）古代的傳說只載有阿木

瓦斯，是因為古俾貝於 70 年，或

135年的戰事上，盡遭破壞，故當

時之人只知阿木瓦斯之故。

2.2 ( I ）古俾貝地方適中，正合聖經

的記載﹒六十「斯塔狄」（十一公

里）。 (2 ）位於自耶京至海邊的

羅馬大路之旁。（ 3 ）考古家證

明，自公元前三世紀即有人居

住，直至公元六世紀。

在厄瑪烏村（古俾貝）自 1861 年即

有方濟會士居住，並於 1901 年建大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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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以紀念耶穌顯現給二位門徒的事

蹟。此殿建於十字軍所建之大堂廢墟

上，內有所謂克羅帕（二門徒之一）的

住宅遺址。此遺址已見於十字軍所建大
堂中。

135 厄諾士

Enosh, Enos 

人名，有「人」或「人類」之意義，
是洪水之前的一位聖祖，舍特之子（創

4:26﹔編上 1: 1 ），於九十歲時生于刻南
（含的：6 9 ），享壽九百零五歲而終，其

名見於新約耶穌的族譜（路 3:38 ）。聖

經上謂自厄諾士時期始，人類開始呼求

上主的名（創 4:26 ）。學者們大都解釋

說．自此開始了對天主舉行公眾朝拜的

敬禮﹔或謂：開始被稱為天主子女的後

裔。

136 厄弗所

厄弗所位於小亞細亞西岸卡斯特河

(River Cayster ）河口，是約尼雅民族

(Ionian Greeks ）興建的名城，由雅典

王 Codrus 的兒子 Androclus 建於公元

前十一世紀。公元前356年 Lysimachus

( 360-282 ）將它重建，公元前 133 年歸

屬於羅馬共和國（參閱「羅馬」條）

奧古斯都將羅馬帝國劃分為25個羅馬行

省以後，厄城成了羅馬帝國亞細亞的省

會及商業中心﹒它是小亞細亞各地與西

方民族陸路和海道交通的中樞（宗 19:

21 ; 20: 1 ﹔弟前 1 :3 ），也是先後能與米

肋托及斯米納媲美的重要商港（弟後 4:

12 ：，宗 18:29 ），與敘利亞的安提約基雅
和埃及的亞歷山大里亞是當時地中海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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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的三大城市，居民種族繁雜（宗 19:

17 ），屢有反猶太運動（宗 19:33,34 ）。

宗教方面，厄城盛行「敬神賣淫」

（參閱「邪淫」條）及巫術（宗 19: 19 ）。

居民自古敬拜一位生殖女神，與排尼基

人的阿市托洛特相似，希臘人認她為希

臘的阿爾特米，羅馬人則以她為狄雅

納。 Chersiphron 在厄城給她建了第一

座神廟，後來里狄雅王國（參閱「路丁

人」條）最後的一個君王 Croesus （公

元前 569-546 ）給她興建了一所巍峨堂

皇的大廟（ Artemision ），比雅典的處女
神廟（ Parthenon ）還要廣闊四倍，是當

時七大世界奇觀之一，也是厄城居民的

誇耀（宗 10:35 ）。因此，厄城與雅典及
耶路撒冷是當時羅馬帝國的三大聖城。

公元前 359 及 356 年，該神廟曾遭受兩

次大火，後由大亞歷山大於公元前 334

年加以重修。可是公元 263 年卻被哥德

人（ the Goths ）毀壞。 Wood 於 1869-

1977 及 Hogarth 和 Henderson 於
1906-1932 曾先後進行考古發掘工作。

此外，奧國考古學會先後於 1 8 9 8 -

19日， 1926-1936 及 1954 至今日，又
發掘了其他古蹟’特別是羅馬時代的能

容二萬多人（也有學者說五萬多人）的

劇場（宗 19:29,31 ），及貫通這劇場與

海港碼頭的一個長達一千七百三十五呎

的穹廊市場（ Arkadiane ) 

厄城的教會，是聖保祿於第二次出

外傳教時（ 50-52年）聞創的，但他在那
裡只逗留了很短的時期，郤叫普黎史拉

和阿桂拉留在那裡繼續傳教（宗 18: 18 

21 ﹔參閱弟後 4: 19 ）。第三次出外傳教

時（ 53-58年），則在那裡居住了三年之

久（宗20: 31 ），開導教誨信友，後因暴

動，不得不離去（宗 19:1-20:1 ）。由格

林多回耶路撒冷時，聖保祿在米肋托召

集厄城的長老，與他們辭別，苦口勸他

們好好牧放耶穌的羊群，因為將有弱狼

傷害他們（宗 20:17-38 ）。果然，不出

所料。因此，第一次在羅馬被因時（ 63 



囚畫

年），給該區的信友們去信提嘶，寫了

厄弗所書。被釋後，保祿第三次逃視厄

城，立了弟茂德為該城的主教（弟前 l : 
3 ）。這建立教會的工作，雖然艱苦重

重（格前的：32 ），但卻很有成就（格前

16:3﹔宗 19:10 ）。日後厄城教會的發展

（默 2: I- 7 ），相信也是保祿辛苦耕耘的

遠果。

在新約中，除了保祿、弟茂德、普

黎史拉和阿桂拉外，與厄城有關的，還

有聖若望（默 1:4,I l ; 2: I ）、亞歷山大

（宗 19:33 ）、阿頗羅（宗 18:24 ）、非革

羅和赫摩革乃（弟後 l : 15 ）、厄辣斯托

（宗 19:22 ）、依默納約（弟前 I :20﹔弟

後2:17 ）、教乃息佛洛（弟後1:16-18 ）、

斯蓋瓦（宗”，14 ）、特洛斐摩（宗 20:

4 ; 21 :29 ）提希苛（弗 6：剖，泣，弟後 4:

12 ）。請參閱這些名字的條款。

按照教會古代的傳說，聖若望及聖

母瑪利亞都在厄城結束了他們的天年

（另一傳說，則說聖母安眠於耶路撒

冷）。因此，這自教會初期（第三或第

四世紀），在厄城已建有聖若望堂及聖

母堂。厄弗所大公會議（ 431年）也就是

在這聖母堂內舉行的。

137 厄弗所書

Epistle to the Ephesians, 
Episto/a ad Ephesios 

弗是四封「獄函」之一，按保祿書

信的慣例，除了致候辭（ 1: 1,2 ）和祝福

辭（ 6:2 卜24 ）外，分為教義（ 1:3 3:21) 
和訓導（ 4: 1-6:20 ）兩大部份：第一部份

以「天主的奧秒」為主題，介紹那位以

自己的寶血，使天主和世人合一的教會

元首一基督，他就是天主的奧秘﹔第

二部份則勸勉信友們，努力相稱所受

的寵召，脫去舊人，穿上新人，戴上
基督的武器，在具體生活上，成個光

137 

明之子。

1 .收信人
按 I: 1 ’弗是寫給「在厄弗所的」信

友的。可是，保祿書信最古的抄本 66P

（抄於第三世紀初），卻沒有「在厄弗所
的」這些字樣。若我們細察書信的內

容，這書信也好像不是寫給「厄弗所

城」的教友，因為： (1）保祿是厄城教
會的創立者（宗 18: 19 ），且在該城居留

了三年之久（宗20:31 ），對信友們實有

父子親切之情（宗 20:37,38 ），但弗卻

缺少親切感，也大反其他三封獄函的慣

例（斐 4:21 ﹔哥 4: 10 14﹔費 23:24) ' 
沒有給厄城的信友轉達他的助手們的致

候，連厄城信友熟識的弟茂德（宗 19:

22 ）和阿黎斯塔苛（宗 19:29 ）的問候，

也沒有轉達（參閱哥 4: 10﹔費 24 ）﹔尚

且，按 1:15; 3:2 4及4﹔ 21 ，作者與收

信人好像從未相識：（2）按2:1,2,11,12 ﹔

3: I 及信中訓示的語氣，收信人好像全

是歸依基督的外邦人，但厄城教會卻不

只有外邦人，且還有猶太人（宗 2 0: 

21 ），而猶太人的成份也很強（宗 18:

門，20 ﹔ 19:2-8,13 17 ）。因 Marcion

（第三世紀）說弗就是哥4:16所說的「勞
狄刻雅書」’現代學者 Cerfaux 則說是

寫給一切外邦人的信。但是大部份學者

則跟隨 Beza ( 1958 ）的意見，認為弗
是一封同時寫給多個以厄城為中心的亞

細亞教會的公函。至於「在厄弗所的」

這些字樣是怎樣補寫在後期的抄本上

(S和B 。可是在抄本442 上，則為後人

擦掉了），學者則意見不一。

2. 作者
關於弗的作者問題，聖教會從宗徒

時代的教父開始，直至上一世紀，都一

致以弗為保祿的作品﹔尚且，信中 1 :3 ; 

3:1-3 ; 4: 1 也明文指出作者是聖保祿。

2.1 否認弗是聖保祿作品的理由

自聖經批判學興起以後，有些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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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否認弗是聖保祿的作品。他們的理由

如下：
2.1.1 文體方面，弗與其他保祿書信過

然不同，例如在弗內有三十九個

全本新約中「獨有字眼」（ hapax 

legomena ） ，八十三個其他保祿
書信 牧函除外一沒有的

字，三十六個新約其他作者有，

而保祿不用的字。此外弗的作者

喜愛用組合字和修長的詞句（ 1 :5 

14,15-23 ﹔ 2：卜 10; 4:11-16) 
2.1.2 內容方面，弗的神學觀念，如論

及教會、基督、基督妙體等，比

其他書信，尤其是比哥講論得更

完美和更深入。因此，不能與

哥，有同一的作者，也不能是保

祿在生時的作品，因為這神學的

完美深度，需有一段較長的時

間，才可演繹出來。因此，他們

有些說弗是一封保祿書信的後期

增訂版（ Goguel ），有些說是一位

在厄城附近編輯保祿信集的門

徒，在一世紀末（ 87-92 ）寫成的

作品（ Milton ），也有說，是一位

門徒在保碌領導下，以哥為藍本

的作品（ Benoit)

2.2 支持弗是聖保祿作品的理由

可是，這些學者否認弗是保祿作品

的證據，仍未能推翻教會一千九百多年

來的主張，因為：

2.2.1 文體方面，其他證實是保蘇所寫的

書信，也有類似的文體，例如迦也

有22個「獨有字眼」，而羅 3:21-

26﹔格後 9:8-14﹔哥 1 :3-8,9-20 等

處，也有修長的詞句﹔此外，其他

書信也不是沒有組合字。值得注意

的是弗也有 22 個在新約中，只是

聖保祿特用的字眼﹔

2.2.2 內容方面，既然我們承認聖經是在

天主默感下寫成的，那麼，具有深

度的神學理論，不一定要求一段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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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的演繹時光。因此，我們認為弗

的作者仍是保祿。無疑的，這並不

是說每字每句都由他親手執筆寫成

的，他儘可以口授而叫一文書筆

錄，甚或指出綱要，而叫一弟子寫

作。因此 Benoit 的意見，可能有

它可取之處。

3. 神學
弗與哥有密切的關係’大可稱為哥

的引伸，是保祿作品中神學最高妙，詩

意最濃厚的書信。寫作目的與哥同，就

是針對當時的邪說，只是方式不同而

已：哥略重損斥，弗則重於積極宣講真

理。要是哥被學者稱為基督元首論，則

弗可稱為基督妙體論。其摘要如下：

天主將永世以前隱藏著的奧秘（ 3: 

9 ），敢示給先知和宗徒們（ 3 ﹔ 5 ）。這

奧秘就是他在創世以前（ 1 :4 ），在他愛

子內所定的計劃（ 1 :9) ：就是使天上地
下的一切一不分外邦人或猶太人（ 3: 
6) 總歸於基督元首（ 1:10;4:45)

和角石（ 2:20 ），使他們藉著基督獲得

義子的名分（ 1: 5 ），成為天主的家人（ 2: 
19 ），在基督內結成一體（ 4: 16 ; 3:6) ' 
成為基督的圓滿（ 1:23 ），而在聖神內

成為天主的宮殿（ 2:21,22 ），叫他們不

但個別地成為聖潔無瑕的（ 1: 4 ; 2: 
10 ），而且集體地成為」個堪當進到天

父台前的（ 2: 18 ; 3: 12 ）光耀的教會（ 5: 

24 ），為頌揚光榮他（ 1 :6,14 ﹔ 3:21 ）。

這個奧秘是基督的奧秘（ 3:4 ），是福音

的奧秘（ 6: 19 ），是高妙莫測的福音（ 3: 

8 ），是天主對人額的祝福（ 1:3 ），是

他慈愛的選召（ 1 :4 ），是他自動賜與的

恩寵（這是聖保祿反覆強調的： 1:6,7 ﹔

2:5,7,8; 3:2,7,8,29 ﹔ 4:6,7 ），是他愛
的工程（ 1 :5 ），酷愛的結晶（ 2:4 ）。這

一切的一切，全以基督為中心和重心。

值得注意的，是「在基督內 J 及類似的

字句，在這短短書信中，用了近20多次

（以希臘原文計算），如在基督內（ 1 : 

3, 10, 12 ﹔ 2:6 ﹔ 4:32 ）、在基督耶穌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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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汀， 10，日， 3:6,11,21 ）、在耶穌內（ 4: 

21 ）、在自己愛子內（ I :6 ）、在他內（ I: 

4, 7,9, I la, 13b ; 3: 12 ﹔ 4:21 ）等。正是

為了這個緣故，信友們應常更深入地了

解和體味天主在基督內，對我們的這份

高深廣遠的愛（ 3:18,19 ）因而努力使自

己成為一個聖善的新人（ 4:24 ），設法

到達天主在這計劃中要我們一個別和

整體一到達的基督圓滿的年齡（ 4: 

13 ）。這才是真正的富裕（ 3:19 ）：只

有以永恆不變的愛去愛他（人而天主的

基督），我們才真能分享他這計劃願帶

給我們的恩寵（ 6:24) 

138 厄弗得﹝披肩l
Ephod [Humerale] 

是舊約禮儀上用的秘語，故其意義

與其來源不詳﹔不過按聖經上的描述，

我們可以分為三種「厄弗得」

1 大司祭所用的
在出28:6-14記載有關「厄弗得」的

作法及樣式。它大約是與一件無袖長衫
很相似，上端頸口處以花色的帶子相

連，全衣以細麻作成，其上有紫色、紅

色及朱紅色的金線刺繡，腰間繫以繡花

帶子，墊肩處有兩塊紅瑪路石板，其上

刻有以色列兒子的名字，每邊六個，按

著出生的次序。史家若瑟夫更謂：此刺

「厄弗得」長衫的胸部留出空間，為在

該處安置胸牌及「烏陵」和「突明」之

用（出 28:6-14 ﹔ 39:2- 7 ）。大司祭只能

在一定的機會上，及幾時代表全體以民

舉行禮儀時，穿戴此「厄弗得」（出 28:

12﹔肋8:7 ），後來亦作為求間上主之用
（撒上23:6-9 ﹔ 30:7 ）。按上述的解說，

這種「厄弗得」則甚為相似在古彤刻上

所見的埃及法郎，及司祭們所用的一種

衣服。

138 - 139 

2. 普通司祭所用的

由聖經上我們雖然不知它的樣式，

但確知普通司祭們（撒上22: 18 ），肋末

人如撒慕爾（撒上 2: 18 ），甚至俗人如

達味（撒下 6: 14﹔編上 l 5:27 ）都曾用

過。它是以生麻製成，與大司祭的細麻

「厄弗得」迴然不同，樣式可能與大哥

祭所用者大同小異，只沒有安置胸牌的

設備而已。

3. 為敬禮邪神所用的「厄弗得」
基德紅打敗米德楊人之後，以所得

來之戰利品，製造了一個「厄弗得」’

安置在他本城教弗辣（民 8:27 ），並奉

以邪神的敬禮。學者們大都同意此處所

說的「厄弗得」’是一個邪神偶像，或

者是披上「厄弗得」的偶像﹔更有人謂

是仁卦用的一種器血，如「突明、烏

陵」者然﹔並以同樣的方式，來解釋本

雅明人米加的作為（民 18:14-20 ）。

139 厄斐龍

(I) 厄斐龍，基肋阿得境內的一座堅

城，位於白卡爾納殷至貝特商的

大公路上，在約但河之東，地勢

險耍，海軍事重地。瑪加伯時

代，有里息雅在此屯兵駐守，因

阻止猶大的去路，而被猶大所攻

破毀壞（加上 5:46 ﹔ 加下 12:

27,29 ）。它即是現今河東的泰

貝，在2日里肋亞湖之東南。

(2) 厄斐龍，赫特人，是昨哈爾的兒
子，他曾將瑪革培拉山洞賣與亞

巴郎作為墜地（創23:8-17 ﹔ 25:9 ﹔

49:29,30 ; 50: 13) 

(3) 厄斐籠，位於猶大及本雅明二支
派邊界上的一山嶺（蘇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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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厄勒客
Erech, Arach 

見 1498 烏魯客。

141 厄撒烏

人名，意謂「多毛」’是依撤格及

黎貝加之子，雅各伯的雙生兄長。二人

尚在母胎，即已開始門爭，黎貝加求問

上主，上主告以二人將成為兩個民族，

其中一強一弱，年長的要服侍年幼的。

厄撒烏先出生，皮膚發紅且渾身是毛，

故起名為厄撤烏’雅各伯手握長兄的腳

跟出世（創 25 :22-26 ）。父親鍾愛厄撒

鳥，母親則偏愛雅各伯﹔長者愛戶外活

動，幼者則性喜家居。一天長者由田間

回來，肚餓難忍，乃以一碗豆羹之卑微

價值，將長子的名份賣給雅各伯（創25:

27-34) 
長子在聖經上及各古東方民族中，

是享有特權的：作家庭的首長及司祭，

獲得雙份產業及父親特別的祝福（申21:

17 ）﹔但在兄弟之間，長子的名份是可

以成為交易對象的，受法律的保障。見

奴齊（ Nuzi ）法律。

到了依撤格年老將逝世之前，應向

長子分施特別祝福的時候，因年老力

哀，眼花不明，且受到黎貝加及雅各伯

的欺騙，將祝福施於雅各伯。除了物質

的福利之外，並有承接亞巴郎、依撤格

由天主所得的祝福的特權，亦就是將來

默西亞要由雅各伯家族中出生，而與厄

撒烏無關（創27:1-29 ）。於是兄弟二人

開始仇恨，厄撒烏發誓要殺害他（創27:

41 ），雅各伯只有逃難，去了哈蘭（美

索不達米亞）舅父拉班的家中。厄撤烏

娶了兩個外方女人一一赫特女人 為
妻（創 26:34 ﹔ 27:46 ），這完全是相反

家族的傳統及後來的法律（出口： 32 ﹔

90 

四畫

34: 15 ），居於色依爾地方（創33: 11 ）。

多年之後，兄弟三人重歸和好，各自分

居。雅各伯全家居於穌苛特地方（創33:

17 ）。從此厄撒烏自歷史上消失，成為

被天主厭棄的民族的象徵。

色依爾地區後來稱為厄東及依杜默
雅，是向來被以氏所卑視的地區。瑪拉

基亞曾引證上主的話說：「我愛了雅各

伯，而恨了厄撒烏」（意即不大愛厄撤

烏﹔拉 1 :2,3 ）。聖保祿為了證明天主揀

選人的絕對自由，亦引用了同樣的話

（羅9: 13 ）﹔並謂：「厄撒烏是淫亂和褻

聖者，他為了一餐飯，竟出賣了自己長

子的名分」（希 12: 16 ）。又謂雅各伯所

得的祝福，完全合乎天主的聖意向計劃

（希 l 1:18-20 ）。要注意的，是依撒格的

祝福，不只是單單地為了他們二人，而

主要的是為他們二人的後代一一民族，

因此，聖經強調厄撒鳥在雅各伯之下，

因為他們是兩個民族的代表。

142 厄色尼
Essenes, Esseni 

在死海附近的谷木蘭廢址出土之

前，我們對於厄色尼人的認識，大都取

材於古作家准羅（ Philo ）、歐色彼

( Eusebius ）、若瑟夫（ F. Josephus ）、

普林尼（ Plinius ）等人。但在 1947年谷
木蘭的文件被發現，經過考古學者研

究、公佈之後，我們對於這批人有了更

深刻，更清楚的認識。目前學者一致公認

谷木蘭就是當時這一派人的中心地點。

他們是一種宗教社圈，起源於瑪加

伯時代，是猶太「虔誠者」的後裔，亦

稱哈息待黨人。當時他們為了逃避希臘

帝國主義者的為難，遁入曠野中生活

( 1J日上 2:29 等﹔ 7:13-17 ）。他們的極盛

時代，竟有人數四千之多，分為可祭及

平民，有的亦住於鄉村或城市。耶京就

有厄色尼城門一座，足為此證。
這個社團的組織頗為嚴格周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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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皆著白色服裝，連後儲員亦不例外。

想要加入這一團體的新生，應先受一年

的試驗，其後再受二年的訓練，合格者

始有權入社。他們信靈魂不死，但不信

復活﹔應忠心尊敬天主及嚴守梅瑟的法

律。對於取潔法律特別重視，放棄結婚

的權利，而過獨身的團體生活。個人均

無私產，諸凡衣服、房屋、財產、用

具，皆歸公有，甚重個人的貧苦生活，

在團體內一切人均享有平等的待遇，連

長上亦不例外。年老病弱的團員，應受
特別的照顧。團體生活的內幕，不應向

外人揭露。
他們的日常生活，以工作及祈禱為

主，日出之前即開始勞動，其後有晨

禱。第五時辰（即上午十一點），全體

社員沐浴之後，共進午餐。飯後繼續工

作，至日落再進每日的第二餐。伙食由

身為司祭的專人預備，外人不得參與。

飯食十分簡單清淡，工作以農作耕耘為

主，其次有養花、彤石及研究植物、藥

材等工作。但這一切只是為了實際的用

途，而不是為了眾積財物。

對安息日則格外的嚴格遵守，甚至

連養身護體的最基本的動作都在禁止之

例。多注重祈禱及講解聖經的神聖工

作。他們的宗教理想是：

( 1 ）愛天主，故此嚴守梅瑟法律。

(2 ）愛人，人皆平等，禁止奴隸制，
格外照顧病老之人。

( 3 ）愛德行，格外是貧窮、清苦、節

制、禁慾、知足、忍耐、苦痛，

放棄一切高位及榮禱。犯重過

者，由一百人員來審問，其懲罰

是開除社籍﹔犯褻聖罪者，則處

以死刑。

由此可見，這一宗教團體的倫理觀

念是十分高尚的，但可惜太過重視取潔

的禮儀，而使之十分繁多複雜﹔又多迷

信，故未被耶京聖殿所重視及悅納，但

他們的許多習俗及高尚的理想，卻是後

期的修會所效法的。

見 723 谷木蘭、 526 死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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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厄斯里
Esli Hesli 

人名，有「分離」、「保留」之意，

只見於新約耶穌族譜（路 3:25 ），生於

充軍之後，是納革的兒子，納洪的父

親。

144 厄塔寧

Ethanim 

月名，出自古客納罕文，意謂「永

流不息的小溪之月」’充軍後稱為「提

市黎」月，即今陽曆九、十月之間（列

上 8:2)

見 265 月、 2428 曆法。

145 厄耳卡納
Elkanah, Elcana 

人名，意義不詳，可能是「天主創

造了」，或「天主佔有了」之意。在舊

約至少有八人以此為名，其中著名者是

撒慕爾的父親，厄弗辣因地族弗人，住

在辣瑪’是肋末的後代，娶妻二人：一
名亞納一名培尼納，前者是撤慕爾的生

母（撒上 1:1-2:20﹔編上 6:34)

其次以此為名者：（ 1 ）出 6:24﹔編

上 6:7,8,18 23 ; (2 ）編上 6:21 ; (3) 

編上 6:20﹔（ 4 ）編上 9: 16 ; ( 5 ）編上

12汀， (6 ）編上 25:23 ﹔ (7 ）編下 28:

7﹔皆不甚著名，故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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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厄耳科士
Elkoshite E/cesaeus 

是納鴻先知出生的村莊，於是在聖

經上厄耳科士人也就成了納鴻的代名詞

（鴻 l : 1 ）。至於它確在何地，自古至

今，意見紛耘。考古學家雖曾努力尋

找，亦未能得到正確的答案。聖熱羅尼

莫謂：「它是加里肋亞省的一個小村」。

其他則謂：先知出生於南國猶大﹔更有

人謂：耶穌時代的葛法翁村一名之意，

就是「納鴻村」’故謂先知是葛法翁人。

自十六世紀有一種傳說，謂先知出生於

摩穌耳（ Mosul ）城之近北的古土（ e卜

Qus ）地方（在現今伊拉克之北部），這

裡有所謂之「納鴻墓」’每年有不少的基

督徒、猶太及阿拉伯人來此朝聖瞻仰。

許多學者亦主此說，蓋先知書中對尼尼

微之正確認識及描述，可能是先知生於

此地，或其附近之地的明證。

147 厄耳瑪丹

在聖經只見於耶穌的族譜，是科散

之父，厄爾之子（路 3:28 ）。舊約中並

無以此為名者。

148 厄耳特刻

Eltekoh, Eltheco 

城名，屬丹支派（蘇 19:44 ），是肋

末人的城市（蘇21 :23 ）。在亞述王散乃
黑黎布的圓柱碑上，曾載有此城，於公

元前 701 年被亞述主攻克佔領之事蹟，

並出現於埃及 1350 年之後的文件上，
以厄耳特古為名。其位置何在，學者意

見各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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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厄里雅金
Eliakim, Eliacim 

人名，意謂「天主建立他」，在舊

約中有此名者只兩人﹒

( 1 ）希耳克雅之子，是希則克雅王的

家宰（列下 18: 1 8﹔依 36:3 ），好

似是朝廷內的全權大臣，猶如今

日之首相然（見列上 4:6 ﹔ 18: 3; 

編下 26:21 ）。上主指示他將是上

主的僕人，耶路撒冷居民和猶大

家室的慈父，他的家室要享受富

貴榮華（依22:20-24 ）。他曾被國

王選定，同其他二人來接見亞述

玉散乃黑黎布的代表團（列下 18:

18﹔依36:3 ）。依撒意亞先知曾預

言，他的高官厚祿，不會長久

（依 22:25 ）。這預言是否應驗

了，聖經上沒有提及，教父們視

他為默西亞的預象（依 22:22﹔見

默 3:7)

(2 ）是約史雅的兒子及猶大國王，是

埃及法郎乃苛將前任國王約阿哈

次帶往埃及囚禁後，而立他為

玉，並改其名為約雅金（列下 23:

34﹔編下 36:4)

在新約中以此為名者有：

阿彼烏得之子，阿左爾之父，屬於

充軍之後則魯、巴貝耳家族，見於聖母瑪

利亞的淨配聖若瑟的家譜 0馬 l : 13) 

150 厄里法次
Eliphaz 

是聖經上兩個人的名字，其原意不

詳。

( 1 ）是厄撒烏由第一名妻子，客納罕

人阿達所生的長子，生於客納罕

地。厄里法次所生的大批兒子
中，有特曼、教瑪爾、則告、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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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刻納次及阿瑪肋克（其後代

成為一強大民族，見戶 24:20﹔出

17:8-16﹔申25:17,19 ）。這些人後
來都成了不同家族或部落的始

而且，其中並有些在聖經歷史上，

是有關係的人物（創 36:4,10-

12,15,16﹔編上 I :35,36 ）。

(2 ）特曼人（即特曼的後裔，見創

36:11 等處），厄里法次是約伯的

三友之一。當他聽到約伯遭遇不

幸時，曾前來安慰他（約2:11 ）。

在同約伯談話及辯論之間，主張

現世的英禍，連約伯所身受的在

內，皆來白天主的懲罰（約 5: 1-

7 ），且以經驗之談證明己說（約

4:8 ﹔ 5:3,27 ），以夢境的異像，來

強調其理論之正確（約4:12-21),

故力勸約伯要完全服從上主明智

的措施（約 5:8-27 ）﹔更再二（約

15:1-35 ）再三地（約 22:1-30 ）重

述自己的理論。約伯極力反駁這

些理論，並肯定這些理論錯誤空

虛，上主自己也作證約伯言之有

理，及斥責厄里法次的糊塗，令

他奉獻全燭祭，免受上主的懲罰

（約 42:7-9)

151 厄里烏得
Eliud 

人名，意義是「天主是尊嚴的」

阿飲之子，厄助阿匣爾之父（瑪
1:14,15 ）。此名只見於耶穌的族譜，舊

約中並無以此為名者。

151 - 153 

152 厄拉撒爾

地名，是阿黎約客王之京都（創

14: 1 ），革多爾老默爾的聯盟之一，被

亞巳郎突襲戰敗（創 14:1-16 ）。至於此

城確在何地，至今意見紛耘，故從略。

153 厄瑪奴耳
Emmanuel 

意思是：「天主與我們同在」’依

撒意亞先知在天主的默感之下，鼓勵阿

哈次王不要因懼怕敵人而灰心喪志，且

要依靠全能的上主，蓋敵人（敘利亞及

厄弗辣因盟軍）不會得勝他。先知並提

醒國主要求一個記號（即奇蹟）作為保

證。王無信，拒而不求。於是先知自動

地說：「好，吾主要親自給你一個徵

兆：看，有位貞女要懷孕生子，給他起

名叫厄瑪奴耳」（依 7: 14 ）。

一切公教學者，都異口同聲地認為

先知的這個預言，是直接論默西亞所說

的，所以厄瑪奴耳就是默西亞的象徵名

稱。關於這點，除了有新約上的證據之

外（瑪 l :22,23﹔谷 6:3，路 I: 31 ; 
2:6,7 ,1 1 ，迦 4:4 ），先知發表預言隆重

的方式，預言關於厄瑪奴耳的後文，他

是猶大的君王，（依 8:8 ），他將使一切

敵人屈服（依 8:9,10 ）是和平之王，有

天主的德能（依 9:5,6 ）等，都在證明這

個預言只能直接地符合於默西亞，故此

其他不同於此者的解釋，都是無效的及

不能支持的。比如謂厄瑪奴耳是阿哈次

國王之子希則克雅，是依撤意亞之子，

或者任何在預言之後所生的猶大之子

等。蓋這些意見，都不合聖經記載的內

容，及其上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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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厄派乃托

人名、意謂「可讚美者」。他是在

羅馬帝國亞細亞省中第一個回頭入教的

人，甚受保祿的重視及愛護（羅16:5 ）。

保祿將他的名字列在阿桂拉和他的妻子

之後，因此有些學者認為他之信奉基

督，應歸功於阿桂拉夫婦二人﹔並且他

入教受洗的地方，可能是厄弗所城，後

來遷往羅馬。

155 厄帕夫辣
Epaphras 

人名，意思是「被想望的」’是哥

羅森、勞狄刻雅及耶辣頗里三處教會的

創立人。當保祿在羅馬坐監峙，曾前往

探望宗徒，並向他報告上述教會的情

形。保祿乘機寫了致哥羅森教會書，托

其轉交。他曾同保祿居留於羅馬監獄

中，故宗徒稱之為「我們親愛的同

僕」’（哥 l :7 ），基督耶穌的奴僕（哥

4：口， 13 ）及為基督耶穌與我一同被囚的

厄帕夫辣（費 23 節）

156 厄弗辣因
Ephraim 

人名，地名，其意義甚難確定：有

人謂乃「肥決多產」之意，蓋它所估的

巴力斯坦中部地區，是肥決的區域﹔有

人謂是「草場」之意，更有人說是「土

山」之意，不一而足。

四畫

雅各伯臨死之前，將若瑟的兩個兒子作

為己子，與其他的兒于有同等權利。祝

福他們時，聖祖故意兩手交叉，將右手

放在厄弗辣困的頭上，左手放在長子默
納協的頭上，雖然若瑟曾提出抗議，力

圖矯正，蓋以民以右為上，但雅各伯無

動於衷且解釋說：他的兩個孫子，將各

成支派，二者之中，厄弗辣因將佔上風

（創 48:8-20 ）。聖祖之言果然應驗。若

瑟死前瞥見到厄弗辣因的第三代子孫

（島的0:23 ）。厄弗辣因的兩個兒子於加

特地方被培肋舍特人所殺（編上 7 :20-

23 ），父親悲傷萬分﹔後來又生一子，

名叫貝黎雅（編上 7:23)

2. 厄弗辣因支）JN
它在以民的歷史上，佔著非常重要

的地位，只有猶大支派的勢力及重要性

在它之上。它的歷史千秋，可簡述如

下：當以民在西乃山附近第一次調查戶

口時，它有四萬零五百壯丁（戶 1 :33) ; 

第二次於摩阿布調查時，其戶口只得三

萬二千五百人（戶 26:3 7 ），稍為減少，

變成以民中的小支派。但是自若蘇厄受

梅瑟之重用始，此支派日漸強盛。若蘇

厄即出於此一支派，先被打發去偵探聖

地（戶口，8﹔ 14:6 ），後繼梅瑟之位，成
了全體百姓的領袖。劃分聖地時，他的

支派厄弗辣困佔據了巴力斯坦中部最好

的土地，南有丹及本雅明，東有約但

河，北有默納協，西有地中海。此支派

的壯丁騁勇善戰（民 5: 14 ），在克服客

納罕人上出力最大（蘇 17:14-18 ），使

革則爾的客納罕人降服納稅，佔據北方

的重要城市貝特耳（民 1 :22-29 ），曾因

未被邀請參加對米德楊的戰爭，而與基

德紅相敵對（民 8: 1-3 ）﹔又因未得參與

對阿孟的戰爭，而鬥爭依弗大民長（民

12:1-6) 
厄弗辣因支派在撒慕爾執政時，是

1. 若瑟的兒子 全以民的首領（撒上 I: I ），其族人雅洛
是若瑟同翁城的司祭頗提斐辣的女 貝罕在達味及撒羅滿死後，倡導分裂，

兒阿斯納特所生的兒子（創41:45-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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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能運動十個支派隨從他，而另建北

國以色列，以厄弗辣因的山城舍根為

京都（列上 12:24 ）。自此北圖與厄弗

辣因支派在歷史上竟混為一談，其影

響力之大，可見一斑。此一支派並有

自己的方言（民 12:56 ）。先知們如依

撒意亞（ 7:8,9,17, 9:8,20; II ：日，

17:3 ﹔ 28:1,3 ）、歐瑟巨（ 4: I 7 ﹔ 5 汀， 5;

6:10; 8:9 ）、耶肋米亞（ 7 : I 5; 

31:9,18,20 ）、厄則克耳（ 37:16,19 ）、

匣加利亞（ 9:10,13 ﹔ I 0:7 ）及一些聖詠

( 60:9 ﹔ 78 夕， 67 ），多以北國（以色
列）來指厄弗辣因，格外是在敘利亞

厄弗辣因戰爭之後，當時北國的土地

大為縮小，而只剩原來的厄弗辣因及

默納協地區。

見 2492 默納協。

157 厄弗辣因
Eph 「aim, Ephrem 

城名，耶穌在復活拉匣蔽之後，及

受難前不久，曾來此城。它在猶太省曠

野的邊界上，耶京之北，及貝特耳之東

南約四公里處，現稱泰依貝（見若

11 :54) 

158 厄弗辣大
Ephratha, Ephrata 

人名，地名，意思是「肥法多產
的」

( I ）人名：是加肋布的第三個妻子，

胡爾的母親（編上2：”，50 ﹔ 4:4 ）。
( 2 ）地名：是猶大白冷的古名（創

35: 16 ），有時亦清楚地稱：「厄弗

辣大即白冷」（創35: 19 ）。在它的

附近，雅各伯之妻辣黑耳困難產逝

157 - 160 

世。一般的學者，都同意聖經上的

說法，即厄弗辣大就是白冷。但亦

有些學者謂創35 ：﹒ 19的註解，是後

人所加，而真正的厄弗辣大是在耶

京之北的辣瑪附近。但隨從此一學

說的人很少，亦無地形及考古學上

的依據。再者盧4: I l ’米 5: I 以及

猶太人的傳說，都主張及證明第一

個意見為正確。

159 厄辣斯托

人名，意謂「可愛的」’新約上三

次提到此名：

( I ）聖保祿的助手，曾自厄弗所同弟

茂德被打發去馬其頓（宗

19:22) 
(2 ）格林多城的司庫，是該城教會的

要人之一（羅 16:23)

(3 ）留在格林多的厄辣斯托曾受保祿

的問候（弟後4:20 ）。不少的學者

謂三者皆屬一人。那麼厄辣斯托

應是在格林多回頭，然後隨從保

祿傳教的﹔但另一個意見則謂應

為二人﹒第一人（宗 19:22 ）是保
祿的傳教助手，後二者（羅 16:23;

弟後4:20 ）應為一人，因他的司庫

職務不容許他離開格林多城。

160 厄市苛耳

Eshcol Esco/ 

山谷名，意思是「葡萄串」’或謂

「一嘟嚕葡萄」’當以民的偵探隊來到

此山谷時，「砍下了一枝只有一嘟嚕的

葡萄」（戶口：24 ），帶回卡德士見梅瑟

示眾，以證聖地「實在是流奶流蜜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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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戶口：27 ）。因此稱那山谷為「厄
市苛耳谷」 「葡萄串山谷」。

161 厄市陶耳
Eshtaol, Esto/ 

是舍斐拉（ Shephlah ）平原中的一

座城市，被劃分給猶大支派（蘇

15:33 ）。但在聖經其他的地方，則謂屬

於丹支派（蘇 19:41 ）。在三松的歷史上

曾數次提到它（民 13:25 ﹔ 16:31 ）。丹支

派所得之地，位於兩個強敵之間，難以

為生，故此派人自厄市陶耳外出偵探新

地（民 18:2,8 ）。學者們大致認為它即

現今之厄市瓦（ Eswa ）地方，在耶京之

東二十公里處。

註：舍斐拉平原，亦即聖經上所說

的沙龍平原（蘇 12:28：，編上 27:28：，列上

10:27) 

162 厄特巴耳

人名，意謂「偕同巴耳（？）」’是

漆冬的國王，其女依則貝耳嫁與以色列

王阿哈布為妻，是為阿哈布修建一廟宇，

敬拜巳耳邪神的導火線（列上 16:31 ）。按

史家若瑟夫引證默南得洛（Menandro) ' 
謂厄特巴耳原為阿市托勒特女神的司

祭，起而叛變，將身為國王的兄弟斐肋

斯（ Felles ）殺掉之後，而自立為提洛及

漆冬國王，在位凡三十二年（ 8 7 7 -

846 ，或者 895-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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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畫畫

163 厄烏提昌

Eutychus 

人名，意思是「幸運的或僥倖

的」’是特洛阿的一個青年。當保祿在

特城夜間講道時，因把話拖長直到半

夜，此青年在三樓的窗台上睡著了，從

樓上墮下而死。保祿將他抱起，使他復

生，這一個奇蹟使特洛阿的教友大加鼓

舞歡欣（宗 20:7-12)

164 厄殼狄雅
Euodia Evodia 

女人名，意謂「行走善道的女

人」’是斐理伯教會團體的一位熱心婦

女。保祿曾勸勉她同另一位婦女，名欣

提赫者，要在主內有同樣的心情，並力

讚二人對福音宣傳的努力奮門（斐

4:2,3 ）。

165 厄撒哈冬

Esarhaddo『i, Asarhaddon 

人名，其意是謂「亞述賜給了一位

兄弟」’是亞述帝國的帝王（公元前

651-669 ），散乃黑黎布的見子及繼位

者。他的兩個弟兄阿德辣默肋客及沙勒

責爾為星星奪王位而殺父（列下 19:37﹔依
37:38 ）。他的事蹟由聖經上我們知道的

十分有限，但自經外的由考古學家所供

給的資料上，我們知道，他在 689 年已

被其父委為巴比倫的元首。為報父仇，

追趕其弟兄及同黨人至尼尼微城，將之

戰敗。此戰歷四十八天之久，終於“1
年的「阿達爾」月十八日登極為王。在

他執政期間，亞述帝國可說是到達了最

光榮的黃金時代，版圖之大以此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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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將埃及佔領，是有史以來的創舉。厄

撒哈冬先後所征服的國家，有巴比倫及

其附近各小民族，重建巴比倫。至 673

年已佔領統治了排尼基、巴力斯坦及塞
浦路斯、提洛、猶太 默納舍王

阿市刻隆、厄東、摩阿布、彼布羅斯

( Biblos ）、迦薩（ Gaza ）、阿孟等地。

此外並攻克了阿拉伯及瑪待。 671 年更

遠征埃及，佔領南方京都門非斯，將埃

及分成二十個區來治理﹔但當他第二次

組織遠征軍，征伐叛變的埃及時，在獲

得了輝煌的勝利，佔領及毀滅埃及的北

方京都底比斯之後，中途在敘利亞被人

所殺，時在 669 年。由其子亞述巴尼帕

耳繼位為玉。厄撒哈冬在位時，曾由巴

比倫及波斯移民至撒瑪黎雅居住（厄上

4:9,10) 

166 厄則克耳
Ezekiel 
見 167 fl區則克耳（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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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則克耳是舊約先知書之一，作

者是厄則克耳先知。故名。這本書記載

的神視、神喻、象徵行為、譬喻及別的

奇特事蹟特別多，且記載得層層有序

（十四次指出事情發生的年月日），因

此是先知書中最特出的一本，也是學者

意見最分歧的一本。在舊約中，它與撒

上、撒下、約及歐是經文最殘缺的書

本。此外，由於40-48章與梅瑟法律略

有出入，它曾一度被猶太經師擱置一

邊，失掉了它「正經性」的地位﹔但
是，新約的教會，對它的正經性，從沒

有發生過懷疑。

1. 作者

厄則克耳（ Ezechiel ）是第三位大先

知。他的名字解說「天主給予毅力」

( 3: 8 ），他大約生於公元前 623 年

( I: I ），即生於南國（猶大）約史雅為

王時代（ 638-608 ），出自司祭家族，是

步齊的兒子（ I : 3 ），自幼熱心守法

(4 ; 14-17) 

公元前 597 年，南國第一次充軍

時，他和耶苛尼雅（在位僅三個月零十

天：編下 36:8 ）及成群的官紳、壯丁和

技工人員充軍到巴比倫去（列下 24: 14-

16﹔編下 36:9-10﹔參閱則 1 : 1; 1 1 : 
15 ），住在革巴爾河附近的特耳阿彼布

( 3: 15 ﹔ 1:3 ），故名「充軍的先生日」。充

軍期間，他有他的房子，生活也很自由

(3:24; 8:1 ; 20: 1 ）。他有妻室（ 24:18)•

她死於充軍後第九年（ 24: 1 ），即公元

前 586 年。

公元前 5 9 3 年，蒙召為先知

( 1:3 ），在任二十二年，由充軍後第五

年（ 1 :3 ）至二十七年（ 29:17) ，即公元

前 593-571 ，可分為兩個階段，以耶路

撒冷的淪陷（即南國滅亡）為分界（ 587 

年）：第一階段為期七年（ 593-587) ' 
預告主的懲罰，呼籲以民回頭，寫警告

書﹔第二階段為期十五年（ 587-571) ' 
安慰亡國的同胞，預告王國的復興，寫

安慰書。學者中，也有認為厄則克耳先

知只在巴力斯坦任職，從未到過巴比倫

(Smith, Torrey ）﹔也有認為他先在耶路

撒冷任職， 587年才往巴比倫（ Auvr呵，

Steinmann ）。我們跟其他學者，認為

他的任職地點是巴比倫。按經外的傳

說，他殉職而死。

2. 原著性
關於則的原著性，古代塔耳慕得好

像加以否認。近代由 Zunz ( 1822 ）開

始，學者意見紛耘，有說全本則每句每

字都是厄則克耳親自撰寫和編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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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utier, Cornill, Layciak ），有說則不
外是先知的日記摘耍，因全書十四次

( 1: 1,2 ; 8:1 ; 20: 1; 24: 1; 26: 1; 29:1,17; 

30:20; 31: 1; 32:1,17 ; 33:21 ; 40 :. 1 ）註明

事情發生的日期（ Herrmann ），有說全

書一千二百七十三節，只有詩體的一百

七十節，（即十六篇神論）是先知的作

品（ Holscher) Irwin則說二百五十節是

先知原著， May則說一百分之四十出自

編者的手，有說則是由一位生活在巴比

倫的人，由兩個底本，即由「我底本」

( Ich-Rezension ）和「他底本」（ Er

Rezension ）合編而成（ Kratzschmar) ' 
也有說是由兩本先知書合成的，第一章

及 4。”48 章屬於另一位先知，其他部份
( 2-3 9 章）則是厄則克耳先知的作品

(Tkacik），更有說則是公元前第三世紀

( 230年）的作品，由一位生活在耶路撒

冷的猶太人，以默示錄體裁寫成，後由

另一編者，將它歸名於厄則克耳先知

(Torrey) 
可是，今日大多數學者，都承認則

大體來說（因書中有改編、重複、加

插，引伸的顯明跡象，特別是兒，39 兩

章），是厄則克耳先知的作品，但不是

一氣呵成的，而是像其他先知書一樣，

是日後蒐集而成。至於誰是蒐集人，則

有說是先知自己，也有說是他的門徒、
書記或另一位後期編者。

3. 內容與分析

則全書四十八章，除序言（ 1 -3 ) 

外，可分為三大部份（關於這點，學者

也各持己見）：即警告書（ 4-24 ）和安

慰書（ 33-48 ），其間則像依一樣，插入

了論異邦的神論（ 25-32 ）。我們可列表

如下：
序言：自述蒙召（ 1-3) 

3.1 警告書

3.1.1 判決的象徵行為（ 4-5) 

3.1.2 判決的神論（ 6-7) 

3.1.3 指責崇拜偶像（ 8-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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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警告以民階層（ 12-24) 

3.2 異邦神論

3.2.1 判決以民鄰國（ 25) 

3.2.2 判決提洛（ 26-28) 

3.2.3 判決埃及（ 29-32) 

3.3 安慰書

3.3.1 預言以色列的復興（ 33-39) 

3.3.2 描述復興的以色列（ 40-48) 

4. 神學

四畫

則的神學，可以說包括在這句話

內：「他們要承認我是上主」。

凡念過則的讀者，都不難發覺則充

滿了這句話（五十多次），雖然有些學

者（如 May），站在「文體演變史」的

立場上，認為這是後期的編者加上的

話，不屬於先知原著（﹛宜，是否真是如

此，尚待證明），可是站在「聖經神學」

的立場上，我們卻認為這句話就是則的

中心思想，點出「天主的尊嚴」’亦即

聖經術語所說的「上主的光榮」、「上

主的聖名」或「上主的神聖不可侵犯」。

這個思想，或更好說，這個現實，

在厄則克耳蒙召時所見的神視中（ 1) ' 

深深刻在他的心靈上，因為他在神視中

所看到的一切，在在叫他體驗天主的赫

赫威嚴，神聖不可侵犯：寶座象徵天主

的尊威，四個活物的形狀－一人、 1師、

牛、鷹一象徵天主的智慧、威力、權

能和無限﹔可向四面進行而不必轉轍的

輪子，象徵天主的全能、自由與無所不

在﹔輪明佈滿的眼睛，象徵天主的全

知，暴風、雲彩、閃電、火光、光炬

等，象徵天主赫然可畏的臨在。此外，

虹霓象徵天主的慈愛，光亮的穹蒼，象

徵天主的超越性，推動輪子的神力，象

徵天子的德能，活物翅膀發出的相似洪

水的飆飆聲，象徵天主的威嚴等。這個

神視使厄則克耳先知從「天主尊嚴」的

角度，透視以民的歷史，也使他在以民

歷史的過程中，不斷發現天主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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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以民的被召（ 16:1-14) ' 
並不是由於以民的什麼美德，而是出自

至聖天主的自由意志：以民雖然赤身裸

體，沒有值得眷愛的地方，天主卻自動

向她發了誓，與她訂立了「永久的盟

約」（ 16:60 ）。以民既已全屬於天主

( 16:8 ），本應對他貞忠至死，可是，以

民卻「輕視了誓言，破壞了盟約」

( 16:59 ﹔ 17:16,19 ），到處行淫，對主不

忠（ 16﹔ 20 ﹔ 23 ），因此，天主的妒愛不

得不以苦難懲罰他們（ 5:12,13 ﹔

16:38,42 ）。這樣的懲罰，並不是妒愛

的任性發洩（ 33:17-20 ），而是「為了他

們的罪」（ 39:23,24 ）。可是，為了妒

愛，天主懲罰他們的罪過，卻又為了妒

愛，天主不忍見他們受異民的欺壓

( 36:5,6 ），因此，為了顯示自己的光榮

(39:21 ），使自己的大名顯聖（ 36:20-
23 ），他要懲罰異民的罪過（ 25-32) , 

使以民得以復興（ 37 ），他許下要由各

處充軍之地召集他們（ 1 l .1,7; 20:34; 

34:13 ; 36:24; 37.剖，；39:27 ,28 ），給他們

興起一個牧人（ 34:23 ）、國主（ 37:24)

和大能者（ 29:21 ）。尚且，他要親自牧

放他們（ 34:11-16 ），將自己的神傾注

給他們（ 39:29 ），與他們重訂盟約

( 16:62 ），重訂平安（ 34:25; 37:26 ）與
永遠的盟約（ 37:26 ），因為他要給他們

興建新聖城，新聖殿，制定新禮儀（ 40-

48 ）。正是為了這個緣故，他要求他們

一個新的心，和新的精神（ 18:31 ﹔

36:26 ），要求他們每人為自己的言行負

責（ 18 ：卜 19 ）﹔不但如此，他還要求他

們恆心行善，不可半途而廢，因為「義

人的正義，在他犯罪之日，不能救

他．．．．．．」（ 33:12,13 ）。這一切的一切，

不外要人們 異民和選民 都一致

承認「他是上主」。因此，以民的蒙

召、受罰和獲救，都是出白天主的尊

嚴，也歸於天主的尊嚴。

168 - 169 

168 厄斯得隆
Esd「aelo 「1, Esdrelon 

是橫割巴力斯坦的大平原，在加爾

默耳山之北（友 l :8 ﹔ 4:5 ﹔ 7:3 ）。普通稱

為依次勒耳平原（蘇 19: 18 ：，民 6:33)

169 厄斯德拉
Ezra, Esdras 

厄斯德拉（意謂「協助」）是猶太教

史上一位理想的人物，是司祭的典型。

他是大司祭亞郎的後代（厄上 7:1-5) ' 

也是聖經上所稱的第一位經師，精通法

律，熟知掌故（厄上 7:6﹔厄下 8 ）。因

他熱心宗教，才智過人，波斯王阿塔薛

西斯派他為耶路撒冷祭獻上主的特f吏，

兼視察猶太宗教專員，君王並賦給了他

生殺的大權（厄上 7:12-26 ）。他負起了

如此偉大的使命，全心依恃天主，召集

了四千餘人，於阿塔薛西斯為王第七年

一月一日，由巴比倫起程，五月一日抵

達耶路撒冷（厄上 7: 7 -9 ）。他到了聖

京，先行了祭獻，崇拜了上主，呈交了
各種獻儀，完成了任務（厄上8 ）。以後

他聽說先前由充軍之地回國的猶太人，

多娶外教女子為妻，有敗壞宗教和道德

的危險，所以在聞聽之下，痛心萬分，

撕裂衣服，拔去鬍鬚，憂懼坐地，表示

了極大的悲哀（厄上 9:3-5 ）。這種悲哀

是司祭由愛主愛人的心所激發的，因他

的至誠而感人的祈禱，使違法的民眾都

棄邪歸正，表現了他超等感人的力量

（厄上 10)

按厄上 7:7 記載，厄斯德拉返國的

時間，是在波斯王阿塔薛西斯在位第七

年。不過，按波斯歷史的記載，波斯王

有三位名叫阿塔薛西斯的：第一位又名

隆基瑪諾（ 465-423 ﹔見厄上 4:7 ）﹔第

二位即達理阿諾托之子又名木乃孟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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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358 ）﹔第三位又名教雇斯（ 358-
338 ）。如果厄氏回國是在阿塔薛西斯

一世為主第七年，即 458 年，未免為時

過旱，因為厄氏回國時，城垣己修築

（厄上 9:9 ），耶京已有宗教團體的存在

（厄上 I 0: I ）。我們由厄下 1-3知道：修

築耶京城喧之事，是在乃赫米雅省長領

導之下完成的，而乃赫米雅回國年代，

是阿塔薛西斯一世為王第二十年，即

445 年。是以乃氏回國應在厄氏之前。

囚薑

各譯本多稱為乃赫米雅。

現代一般學者皆認為本書與編年紀

最初應共為一書，是一部上自亞當下至

波斯帝國末葉以民的通史。本書與編年

紀原為一書的明顯證據為：

(I) 二書相分的痕跡：厄上 I: 1-3 與編

下 36 末兩節完全相同。如果編年

紀為一獨立作品，絕不能在36:21

邊然中斷﹔而厄上 1:1-3 正是編下

邊然中斷後的繼續敘述。

如厄氏回國年代是在阿塔薛西斯二世第 (2) 厄上下無論在用字、術語、特

色、風格、筆法，以及歷史的特

徵’並宗教與道德的觀念上，都

與編年紀相同。這使聖經學者不

能不共認二書同出一個作者，或

至少同出一個編輯者，出於一個

時代。是以為使讀者對編年史實

獲得一個完整的觀念，將本書的

一切論題，併入編年紀內討論，

請見編年紀。

七年，即 398 年，則未免過晚，因為厄

氏在乃赫米雅任猶大省長十二年期間

（見厄下5: 14 ），曾與乃氏一同合作共事

（厄下 8:9 ﹔ 12:36 ）是以有些學者認為第

七年應訂正為二十七年或三十七年。另
有些學者則認為厄氏曾回國兩次：一次

是在428年，一次是在398年。見年表。

170 厄斯德拉上下

﹝乃赫米雅書﹞
Book of Ezra and Book of 
Nehemias, Liber I et II 
Esdrae [Book of Nehemiah, 
Uber Nehemiae] 

本書上下兩卷是記述猶太人由充軍

之地回國後，約一百年的復興史：敘述

當時選民的社會情形和宗教概況，以及

厄斯德拉和乃赫米雅兩位大領袖所倡導

的革新運動。不過所記述的，只是幾件

重要大事而已。

本書雖分上下兩卷，但原來只是一

部書（七十賢士譯本稱之為厄斯德拉

B ），但因本書中間有「哈加里雅的兒子

乃赫米雅的言行錄」一語（厄下 I: I ) , 

古人遂在此處，將本書分為上下兩卷

（可能始自奧利振，卒於254年）。下卷

按拉丁通行本稱為厄斯德拉下，但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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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厄斯德拉卷三卷四
Book Ill and IV of Ezra 
Uber Ill et IV Esdrae 

在舊約史書內，有厄斯德拉上下二

書，厄下也稱乃赫米雅，但除了上述厄

上厄下二書外，尚有厄斯德拉卷三卷四

二書。厄卷三在七十賢士譯本內，稱厄

斯德拉A ，即卷之一﹔而將今列於正經

書目內之厄上厄下稱為厄斯德拉B ，即

卷之二。厄卷三內除 3: 1-5:6 一段為獨

有的材料外，其他則完全與編年紀及厄

上厄下內所有的史料相同，雖然在敘事

的次第有所不同。至於本書 3: 1-5:6 一

段所獨有的資料，是一問題的事辯：即

論甚麼是世間最有權勢，或強而有力

的。出題者為達理阿玉，辯論者為君主

的三個衛士。第一人說﹒「世間最有權

勢的是酒」﹔第二個說﹒「是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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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即則魯巴貝爾說：「世間最有權

勢的是女人，然而真理超乎一切」。君

王以及其他文武大臣，都以則魯巴貝爾

所說的為是，因而贏得了君王允准他率

領以民歸國。至於厄斯德拉卷四，是一

巴力斯坦的猶太人的作品，生於公元一

世紀，作者以厄斯德拉自居，以七個神

視的方式，和天主談論以民目前悲慘的

局面及耶路撒冷未來的光榮。厄卷四既

寫於公元一世紀，自不能列於舊約史書

內，是以明顯為一部偽經。至於厄卷三

有的教父曾引用為聖經，不過大多數教

父所徵引者不是出於本書，而是出於厄

上或厄下。聖熱羅尼莫則稱這二書是夢

嘍，是以這二書統稱為偽經。不過教會

在脫利騰會議後，決議將這二書為了方

便讀者參閱，當作偽經列於拉丁通行本

最後。此外要提的一點，即教會禮儀

中，即為亡者彌撒的進臺詠，乃根據厄

四 2:34,35 編成。

見 172 厄斯德拉默示錄。

172 厄斯德拉默示錄
Apocalypse of Esdras, 
Apocalypsis Esdrae 

本書亦稱厄四。

舊約偽經中，就教理和情感來講，

本書是最美麗的，作者以希伯來文約於公

元 100年左右寫成。原文已失，只保存了

一些按遺失的希臘譯本轉譯的，即拉丁、

敘利亞和阿拉伯等譯文。該書頭兩章（ I ; 

2 ）和末兩章（ 15﹔ 16 ）不屬於本書。按許

多學者的意見， l ﹔ 2 兩章為厄卷五﹔ 15 ﹔

而兩章為厄卷六﹔ 3 至 14 章為本書的原

文。本書分七個神視，內容大致是：為何

天主讓異民消滅聖京耶路撒冷，難道他們

的罪過比以民的罪過輕些？顯然作者是暗

示羅馬軍隊於 70 年攻陷耶京的事。由
此，作者討論哭禍的問題，預報臨近的大

審判和未來的耶路撒冷的光榮。

古代有不少教父和公教作者以本書

為正經，在聖教會禮儀上，有時也採用

本書，因此，在拉丁通行本後，經常也

附加厄斯德拉卷三和卷四即厄斯德拉默

示錄以及默納舍禱文。

見 169 厄斯德拉、 171 厄斯德拉卷三。

173 厄貝雅塔爾（厄彼雅塔爾）
Abiathar 

此名之意是「父親〔天主〕是慷慨

大方的」。他是諾布地方阿希默肋客司

祭之子。當撒烏耳殘殺所有諾布的可祭

時，他是惟一幸免於難者。他帶著「厄

弗得」奔赴達味，成了達味的司祭（撒

上 22:20-23; 23:6-9﹔見撒下 8: 17 ）。達
味死後，仍任職司祭（列上4:4 ），但在

撒羅滿的繼位爭執上，卻反對撤羅滿而

擁護阿多尼雅（列上 l :7’”，25 ﹔ 2:22 ）。
及至撒羅滿勝利為王後，乃將之撤職，

充軍至阿納托特（列上 2:26 ）。

174 尼肋阿匣爾

人名，意謂「天主助佑了」’是一

個在聖經上相當普通的名字。用此名者

有七、八人之多，其中主要者為﹒
亞郎的第三子，同普提耳的一個女

兒結婚，生子丕乃哈斯（出 6:23,25 ﹔

28 ﹒ 1 ，戶 3:2 ﹔蘇 24: 3 3 ﹔編上 6:3,4 ﹔

24: I ），同其父及二位兄弟納達布及阿
彼胡被祝聖為司祭，而有以其名字為稱

呼的一個司祭家系（出28: I ﹔戶3:1-4)>

並被委任為肋末人的最高首長，主管在

聖所盡職的一切人員（戶 3:32; 4:16 ）。

在其二位兄弟受顯罰死亡之後（肋 10

I AV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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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他便成了長子，有權接任父位，

盡大司祭之職（戶 2 0: 2 5 等﹔見申

10:16 ）。由梅瑟受主命將火盤打成薄片

來包蓋祭壇（戶口： 1-5 ），作為科辣黑

作亂的鑑戒，並製取潔水（戶 19: 1 等），

曾任大司祭職，並梅瑟的助手多年（戶

26: 1,3 ，肘， 27:2,21 ）。梅瑟臨終時，當

著厄肋阿匣爾的面，任命若蘇厄為百姓

的首領（戶 27:18-22 ）。進入聖地後，

扶助若蘇厄將土地劃分給各支派（戶

口：28 ﹔ 34: 17：，蘇 14: 1; 17:4; 19: 51 ; 
21: 1 ），死於聖地內，葬於厄弗辣困山

區中（蘇 24:33)

其次要者有：（ 1 ）撒上 7: 1 ﹔（ 2 ）撒

下 23:9,10; (3 ）編上23:21,22 ﹔ 24:8﹔見

戶 36:6-9; ( 4 ）厄上 8:33﹔（ 5 ）厄下

12:42; (6) 厄上 10：鈞。皆非著名人
物，故從略。

175 厄里厄則爾

人名，意思是「我的天主是助

佑」’聖經上以此為名者，竟達十一人

之多，因不能盡述，故此揀其主要者，

簡述如下：

(1) 亞巴郎的僕人（創 15:2 ），也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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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僕人中資格最老的一位（創

24:2 ），故深得亞巳郎的信任，將

之打發去美索不達米亞地方，為

自己的兒子依撒格找尋配偶（創

24:3-66 ）。創 15:2 亞巴郎謂將是

厄里厄則爾家僕作他的繼承人的

事，頗為費解。但這是亞述的法

律傳統（此法亦見於奴齊Nuzi) , 

而這法律亦實行於亞巴郎出身的

北敘利亞地方。按這法律的規

定，若家主無子，則家僕有權繼

承產業，而不是某一個有血統關

係的親人，比如其娃羅特。

四畫

(2) 梅瑟和漆頗辣所生之子（出 18:4;

編上 23: 15 ），暫居於其祖父耶特

洛之家，直至梅瑟出埃及得勝阿

瑪肋克人，再行國緊（出 18:1 -
7 ）。在編年紀上有他的家譜（編

上 23: 17; 26:25-27) 

(3) 瑪勒沙人多達耳的兒子，是一位
先知，曾力斥猶大王約沙法特同

北國惡君阿哈齊雅聯盟，造船經

商之不當，並預告船隻將遭破壞

之災﹔後來果然應驗（編下20:35-

37) 
(4) 在基督的族譜上，有名厄里厄則

爾者，是約楞的見子（路3:29 ）。

但是這位厄里厄則爾未曾見於舊

約書中。

176 厄里默肋客
Elimelech 

人名，意思是「我的天主是君

王」’是猶大支派人波阿次的親屬。他
的妻子名納放米，為了逃避饑荒，偕同

妻子及兩個兒子，離開白冷而去了摩阿

布地區，並且死於該地。是盧德的公公

（盧 1 :2; 2: 1,3 ; 4:3,9) 

177 厄里約頗里
Heliopolis 

見 1581 翁。

178 尼克巴塔納

Ecbatana 

厄克巴塔納，阿拉美文作，

“Achrr叫ha”，即今日波斯離Elvend山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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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里的Hamadan城，是舊日瑪待的首

都，後成了波斯帝國君王夏季駐蟬的行

宮。厄上 6:1-5 明載：達理阿王一世在

瑪待省的王堡厄克巴塔納內，覓得了居

魯士王准許重建耶京聖殿的上諭。友

1:1,2記述瑪待王阿法撒得鞏固了厄克巴

塔納城的城防，但後來終歸為亞述王拿

步高（恐即波斯王阿塔薛西斯三世之化

名）所攻破而侵佔。多 3:7 ﹔ 6: 10 ; 7: 1 ; 
14:12,14 ，亦提到厄克巳塔納， 5:6 且

說離辣傑斯只有兩天的路程，地勢比辣

傑斯低，但據近代學者的考證，厄克巴

塔納地勢比辣傑斯高，海拔為二千公

尺，兩城相隔凡三百公里，決非兩天的

路程。此外，加下 9:3 亦提到安提約古

第四遠征波斯曾到過厄克巴塔納古城：

以上是聖經關於厄克巴塔納的記載。但

近來有些學者，只以厄上和加下所記為

今日的Hamadan城﹔多和友所記為另一

在瑪待北部的厄克巴塔納城，即今日的

Takti Soleimam 城。

179 厄丕默尼得
Epimenides 

是古代的一位傳奇人物。關於他的

傳說不一，且彼此矛盾。他生於克里特

品，以他的神學著作而成名。聖保祿在

鐸 l :12 說：「克里特人中的一人，他們

自己的一位先知曾這樣說：克里特人常

是些說謊者，是些可惡的野獸，貪口腹

的懶漢」。按一些學者的意見，如狄耳

斯（ Diels ）等，聖保祿隱名而指的那一

人，就是厄丕默尼得。保祿並引證了他
關於克里特人的評語，且謂此評語出自

l區丕默尼得所著的﹛神統記〉

( Theogonia ） 引言中。但這種意見未能

得到一切學者的支持。

179 182 

180 厄帕洛狄托

人名，意謂「被想望的」’與厄帕

夫辣之名意同（哥 4: 12 ），是斐理伯教

會的一位教友。關於他的生平，除了保

祿的介紹外，我們一無所知。保祿稱之

謂：「我的弟兄、同事和戰友」。他曾

將斐理伯教會的捐款，帶給坐監的保

祿，予以經濟上的援助。他在羅馬時曾

患重病，等病症好轉之後，保祿立即打

發他回去，並乘機請他帶去寫給斐理伯

教會的信件，信上對他大事褒獎（斐

2:25-30; 4: 18 ）。

181 厄提約丕雅
Ethiopia, Aethiopia 

厄提約丕雅，地名，在今埃及南部

及今蘇丹北部。厄提約丕雅為雇士的希

臘名，故只見於新約（宗 8:23 ）。按希

臘文，此字有「面黑」之意，即言該地

的人，俱屬黑人。
見 1955, 1956 雇士。

182 厄烏辣桂隆（東北風）
No「th-Easterly, Euroaquilo 

是地中海的一種颺風名稱，由東北

方吹來，風向不定，思、高譯本，按字意

譯成「東北風」。路加清楚地描寫了這

種颺風的威力、險惡、及其匆忽而來之勢

（宗 27: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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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厄貝得默助客
Ebed-melech, Abdemelech 

厄貝得默肋客是厄提約丕雅人，為
猶大王漆德克雅內宮的僕役。他見義勇

為，將耶肋米亞先生日由蓄水池中救出，

為此天主也拯救了他，免喪身刀下。事

見耶 38:7-12 ﹔ 39:15-18 ° 

184 厄茲雍革員爾
Ezion-geber, Asiongaber 

是以民出離埃及後的駐紮地（戶

口：35﹔申 2:8 ），在厄東地區，位於紅
海的東北端，即阿卡巳（ Akabah ）海

灣。撒羅滿曾於此地建築商港（列上

9:26 ）。一世紀之後，猶大王約沙法特

在此重建商船，以運輸教非爾的黃金，

但船隻盡毀於暴風雨（列上22:29﹔編下

20:35-37 ）。約蘭玉時代，歸於厄東人

（列下 8:20-22 ）。在歷史上曾經數度破

壞及重建，至波斯帝國時代猶存。至於

厄茲雍革貝爾的確切地點，學者們的意

見不同，至今仍無一絕對準確的意見，

故從略。

185 厄戚耳默洛達客
Evilmerodach 

人名，意思是「默洛達客（ Marduk)

（神）的人」’是巴比倫王拿步高的兒子

和繼位者，但在位時間很短（公元前

562-560 ），即被其妹夫乃爾加耳沙勒

則（ Nergal- Sharezer ）所殺，而自己稱

王。聖經上只記載他在登極元年，將已

被囚37年之久的猶大王耶苛尼雅釋放出

獄，並以貴賓之禮相待（列下25 :27 30 ; 

耶 52:31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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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厄肋番証島

是尼羅河中的一個小島，長約二公

里，寬僅及四百公尺左右，位於尼羅河

的第一個瀑布處。自此而下，可以航

船，北至八百五十七公里的開羅而入

海。著名的阿算（ Aswan）城，就在它

的正東邊，約有九十公尺的河水相隔，

它是一個屬花崗石的島嶼，自古以來就

是一個重要的軍事及商業中心。現今之

所以成名，是由於在此島上，於本世紀

之初，發現了大批及十分有價值的紙草

紙文件之故。

2. 厄肋番挂文件
這些文件，記錄住在這一島上，自

公元前 494 至 410 年前後，一批猶太僑

民的生活情形。這批僑民之所以遠來此

島居住，大都相信是由於耶京被拿步高

破壞的原因（耶42:34 ）。他們在這裡有

土地、田產、家庭、房屋及僕牌。所守

的法律是美索不達米亞的法律，女人可

以自動要求離婚，？有舊約所無。並且有

自己的聖所及司祭，但所信之宗教，好

似是混合宗教。除了上主天主的名稱之

外，也有些外教神祇名。但是有人仍堅

持這批猶太人所崇奉之宗教，仍是一神

教，不同的名稱只是將天主位格化的結

果。公元前 410 年，他們的聖所被埃及
神苛農的司祭所破壞，但這個僑團卻至

少在 399 年仍然存在，因為其中一封信

上，曾提到埃及主乃斐黎特（ Neferites) 

一世登極的事蹟，這事發生於 398 年。

在埃及所發現的一切手抄本中，厄
肋番廷文件要算為數最多、最重要而又

最著名。它們大批的在 1906-1907 年間
的考古工作時出土。主要的部分，都是

些契約及來往信件，以阿拉美和埃及文

寫成。於 1947年又自阿算收買了一批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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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同地同時的文件，共有九卷，是一個

猶太家庭的記事錄，家長名阿納雅

(Anayah ），盡職於聖所。這些文件巳於

1953年由克勒苓（ Kraeling ）出版問世。

187 友弟德

友弟德按以她為名的友弟德傳內所

述，是默辣黎的女兒，屬西默盎支派

（拉丁通行本作勒烏本支派），嫁與一

個與她同屬一支派的默納舍（按以民傳

統，為了保持各家族的財產不致外流，

通常都是與同族子女婚嫁。見多 1: 8; 

7: 10：，戶 36 ﹔ 6-8 ）。婚後與丈夫度婚姻

生活多久，聖經上未有說明﹔不過從她

尚年青，而且沒有子騙，可能婚後不

久，她的丈夫即在夏收時節中暑而死。

丈夫死後，友弟德即獨居守寡，度著寡

婦的生活。除了安息日與猶太人的慶節

外，每天以守齋祈禱度日。就在她寡居

了三年零四個月時，以民遭遇了亞述大

軍的侵入。在亞述大軍的統帥教羅斐乃

指揮下，將友弟德所居的拜突里雅城予

以包圖，並截斷了通往該城的水道。在

闇困該城已三十四天之久後，城內已無
食水，是以就在該城首長放齊雅準備投

降的當兒，友弟德挺身而出，願負責解

救本城。她的計劃，即以她的美色，作

了美人計，將亞述統帥殺死。從友弟德

傳看來，這一計劃，不但是她本人的主

意，而是受了天主的默示，而且在天主

助佑之下，終能如願以償，殺死了教羅

斐乃’解了拜城的圍，救了以民，成了
以民的女英雄，流芳百世。因她以她的

機智，雖陷身強敵手中，但並未失去貞

操，後世教會以她為聖母卒世童貞，拯

救人額於惡魔的預象。故在某些聖母瞻

禮慶節中，多以友弟德傳內的經文來歌

頌聖母。至於友弟德的這一作法，是否

187 - 188 

合乎道德觀念，我們不能以新約時代的

道德觀念，來評述舊約時代的史事﹔而

且一如前述，友弟德這一計劃’至少是

在天主的默許下而進行的。天主為了解

救依↑寺他的人民不致滅亡，在天主的奇

妙安排下，藉一婦女來消滅以民的強

敵，原是無可厚非的。關於友弟德的歷

史性，可參閱友弟德傳。

188 友弟德傳
Book of Judith, Uber Judith 

友弟德傳在舊約裡與艾斯德爾傳、
多俾亞傳、同列於史書內。如只從書名

來看，屬名人傳記類﹔但若考諸本書內

容，史事的成分，則又有很大的疑難，

是以本書可稱為舊約裡一部獨樹一幟，

而帶有傳奇性的名人傳記。今分四點將

本書簡介如下﹒

1. 內容

從本書內容來看，顯然分前後兩

部：前一部 l 1-7:32 ，是記述亞述玉拿

步高大敗瑪待王阿法撒得後（ 1:7-16) ' 
又下令給他的最高統帥教羅斐乃，命他

領兵西征（ 2:1-13 ），一路所向無敵，直

達以色列境內（ 2: 14-6:21 ），將一座位於

山口的名叫拜突里雅的城，予以圍困迫

使居民投降（ 7:1-32 ）。後一部 8: 1-

16.訝，是敘述天主怎樣藉一名叫友弟德

的寡婦，也即本書的主角，解了拜城的

圍，使以色列子民大獲勝利。先述友弟

德家世，及她有意解救拜城之志願（ 8: I-

36 ）。她在實行她的計劃之前，先祈求

天主授助（ 9:1-14 ），後深入敵境（ 10: 1-

23 ），計殺放羅斐乃（ 11:1-13:10 ），勝

利回城後，以民乘勝追擊敵人，大獲勝

利（ 13: 10-15: 14 ）。最後記述友弟德的凱

歌及以民大事慶祝（ 16:1-20 ），友弟德

的晚年及逝世（ 16: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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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文
本書的原文，幾乎一致公認，當是

希伯來文，或最低限度為阿拉美文，決

非希臘文，只可惜原文早已遺失，而現

作為本書藍本的，則為希臘文。但從希

臘文的用字與結構方面來看，仍可看出

當是出自希伯來文的譯本，而其他較古

老的譯文，如敘利亞、亞美尼亞、古拉

丁等譯文，都是依照希臘譯文譯出。拉

丁通行本的譯文，出自聖熱羅尼莫。據

聖人自己說，只在一夜之閉，已經將全

書譯竣。聖人的譯文是以一種阿拉美文

作藍本，而這阿拉美文也並非原文，而

極可能是一種依照原文採較自由式的譯

文，而聖人又將它多少予以濃縮，是以

拉丁通行本較現有的希獵文約少五分之

3. 歷史性

對本書最棘手的問題，可說是歷史

性問題，即本書所談是否屬於史事。因

本書一開始就說：「拿步高在尼尼微大

城為亞述王第十二年，那時阿法撒得在

厄克巴塔納為瑪待王」，而且本書先後

提及拿步高這一名字，不下二十次。但

根據古史文獻來看，在亞述各王朝內，

根本沒有一位君王名叫拿步高的。其次

自亞述建都尼尼微以來，從未曾與瑪待

人交戰過。相反尼尼微城在公元前 612
年上，為瑪待王基雅撒勒斯同巴比倫王

納波頗拉撒爾所滅。又按本書 4: 3; 

5:18,19; 8:17-20各節所載，本書的事情

發生在以民由充軍地歸來之後。以民歸

國時，約在公元前 538 年前後，其時尼

尼微早已化為瓦碟。只憑上述所提數
點，則本書的歷史性，實在無法立足，

因而歷代解經學者提出了不少意見，為

解決這一難題，不過直至目前，一個真

能徹底解決這一問題、而又為人人所樂

意接納的學說，尚未之見。因而我們也

只略提一二學說，以供讀者參考而已。

3.1 寓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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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這一學說，本書所述，並非史

事，而只是採用了歷史體的形式，來激

勵以民，每當遇到強敵入侵時，要一心

倚恃上主，上主必會予以救援。是以本

書人名地名，都屬虛構，這由本書主角

友弟德與她所解救的城拜突里雅二名字
可以看出：友弟德按希伯來文乃猶太人

女性化的名詞，「即猶太女人」。且全

聖經裡，除創 26:34 厄撒烏的妻子赫特

人叫作友狄特外，再無叫這名字的人。

同樣拜突里雅按希伯來文，意即「雅威

的貞女」。全部聖經裡除本書外，再找

不到有這樣一名字的地方，而這一名

字，頗使人聯想到熙雍和耶京所有的稱

號：「熙雍的貞女，耶路撒冷女子」（列

下 19:21﹔依 37:22﹔哀 2: 13 ），或指全

以民的「以色列處女」的稱號（亞 5:2 ﹔

耶 31:4 ）。這樣拿步高、尼尼微等人名

地名，也是作者隨意取來﹛乍一陪襯而

已。故不必硬性考究拿步高究幾時在尼

尼微作過君王，因這樣的考究，只是徒

勞而不會有結果的。這一學說，固然輕

而易舉地將問題解答了，但由於徹底否

認本書的歷史性，故不為大多數學者所

接納。

3.2 隱名說

根據這一學說的意見，本書所述，

乃實有其事的歷史記述，只是為了當時

所有特殊緣故，作者姑隱真人的姓名，

而代之以猶太人盡知，而事實上曾滅亡

了猶大圓的拿步高。同時在敘事時，採

用了較自由的記事文筆，藉以民不同時

代的史事，匯集一齊，來敘述天主如何

拯救一心依恃他的百姓。本書主角友弟

德雖有化名之嫌，但既記有她的家系祖

譜，似乎不能否認真有其人。作者著書

的主要用意，是為激勵以民不拘遇到任

何急難的事，仍要一心依恃上主，而非

為寫一狹意的史書，是以有關史事發生

的時地，己非作者所斤斤計較的了。對

這一說，雖仍不乏無以自圓其說的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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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但因不否認本書所述，是以史事為

根據，故此比較地來說，較前一說更為

可瑕。

4. 作者、年代與正經性
本書作者為誰，這又是一無法解答

的問題。既不知作者為誰，對本書成書

的年代，自然也無法作一肯定的答覆。

不過從本書的原文，既公認是希伯來

文，則作者當為一猶太人，殆無疑意。

又從本書內容來看，除本書明說，是在

由充軍地歸來之後（ 4:3 ; 5: 19 ），而當

時人民對聖殿、祭壇、司祭、宗教禮

儀，非常熱誠，與德訓篇所述互相輝

映，因此可以推知，本書最早不會超過

公元前二世紀，而比較近乎事實的年

代，是在公元前二世紀末，或一世紀

初。關於本書的正經性，因本書不見於

猶太人的聖經書目中，因而基督教以本

書為偽經。但我公教學者則稱為次經。

雖稱為次經，但不否認本書的正經性。

相反由教會伊始，除少數幾人，包括聖

熱羅尼莫對本書的正經性有過懷疑外，

其他教父、學者、希頗公會議（ 3 9 3 

年），迦太墓第三、第四公會議（ 397年

及 419 年），無不根據宗徒傳授，以希

臘七十賢士譯本為藍本，一致認可本書

的正經性，即以本書為在天主默感下所

寫的聖經。

189 天

Heaven Coe/um 

「天」一詞，在舊約原文（希伯來

文），常以多數出現，但在希臘譯本及

新約上卻慣用單數。「天」在聖經上有

不少的意義，大致如下：

1. 宇宙的一部由

以民的語言缺少「宇宙」這一名

詞，多以「夭、地」來代表整個宇宙（創

189 

I: I ; 2: I ; 14: 19,22 ﹔ 24:3﹔詠 102:26 ﹔

136:5,6；依 1:2：’的： 17 ﹔ 66:22﹔蓋 2:6 ﹔

岳 3:3﹔瑪 5: 18; 6: 10; l 1:25 ; 28: 18﹔路

10:21 ; 16: 1 7﹔宗 17:24﹔格前 8:5﹔弗

l .10; 3: 15﹔哥 I: 16 等），有時則用

「天、地、海洋」以表宇宙（出20: 1 l﹔宗

4:24; 14: 15 ）。「天」在上引諸文中，
不外就是我們所說的穹蒼或天空（創

1: 6-8 ）。這個穹蒼在以民的腦海中，猶

如一隻巨大的鍋，蓋在大地上，故有

「穹蒼以上的水」的說法（詠 148:4﹔達

3:60 ）。它向四面伸展（詠 104:2﹔依

40：泣， 44:24; 45:12; 48: 13 ﹔ 51:13,16；耶

10: 12; 51: 15 ：，臣 12: 1 ），有水間閉關的

裝置（創 7:1 1，拉 3: 10 ）。它的四極建

於石柱之上（約26: 11 ）。日月星辰以它

為行動的中心點（創 1:14-17：，谷 13:25 ﹔

瑪 24:29﹔希 l 1: 12 ）。人不能攀登高天

（申 30: 12﹔竄到：4﹔若 3: 13 ）。天有時

也是指穹蒼與地球之間的大氣層而言，

比如「天空的飛鳥」（創 1 :26,28,30 ; 

2: 19-20; 6:7 ﹔ 7:3﹔瑪6:26 ﹔ 8:20﹔ E各8:5 ﹔

9:58﹔宗 10:12; 11:6 ）。
舊約中還有「天與天上的天」或「諸

天」的說法（申 10:14：，列上 8:27﹔編下

2:5; 6:18﹔厄下 9:6﹔詠 148:4 ）。聖保
祿亦言「曾被提到三層天上去」（格後

12:2-4 ）。這都是誇大的說法，指極高

天而言，並非指天的層次，或數目，雖

然偽經的作者們主張有五層、七層、甚

至十層天的存在。

天既然是宇宙的一部份，在末日審

判時將同歸於盡（依 13: 13 ; 34:4; 51:6; 

約 14: 12：，谷 13:24﹔伯後 3:7,10,12 及其
他處），其後將有新天地的再造（依

65:17; 66:22 ; 伯後 3 13 亦見羅

8:21,22) 

2. 天主的居所

（列上 8: 3 0,32,34,3 6,3 9﹔詠 2:4;

14:2; 115: 1 6﹔谷 l 1 :25 ：，瑪 5: 16,45 ; 
6:1,9; 7:11,21 ; 10:32,33; 16:17 ﹔ 23:9﹔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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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3 ，弗 6:9﹔哥 4: 1 等）。是天主的

寶座（依 66: 1 ﹔瑪 5 :34 ﹔ 23:22﹔宗

7:49 ）﹔地是他的腳凳（依66:1﹔瑪5:35 ﹔

宗 7:49 ），故此稱他為「上天的上主天

主」（創 24:7﹔編下 36:23﹔厄上 1:2﹔厄

下 I :4,5 ﹔ 2:4,20﹔詠 136 ﹔ 20﹔納 1 :9 

等）。由天上的寶座，天主觀察人的行

動作為（申 26: 15﹔詠 8:3; 11:4; 103:29; 
104: 13 ; 150: 1 ﹔列上 8:30﹔米！： 3；哈

2:20﹔依40:22 ），在那裡上主策劃他不

可名言的計謀（列上 22: 19-22﹔約 1 :6-

1 2 ），由那裡降來地上（創 l 1:5,7 ; 

19:24; 24:3,7，出 19:18-20﹔依
的： 19 ）。後期的以民，由於宗教的過度

熱誠及謹慎，以天來代表天主（達4:23 ﹔

加上3: 18 ﹔ 4:10，日，55 ﹔ 12: 15﹔加下7: 11 ; 
路的： 18,21 ），故此說「在天上」’就

是說同天主在一起（瑪 16: 19; 18: 18) ' 

「來白天上」就是「來自天主」（谷 8: 1 l ; 

11:30﹔若 3:27 ）。「天主的國」被稱為

「天國」只見於瑪 3:2 ﹔ 4 : I 7 ; 

5汀， 10’”，20 ﹔ 7:21 ; 8: 11 。「天開了」指
天主來近了（谷 1: 10, 11 ：，若 1 :51 ，宗

7：白，56 ﹔ 10: 11 ），天主的聲音來自天上

（谷 I: 1 l﹔若 12:28﹔伯後 1: 18) 

3 天使們的居處

（創 21: 17; 22: 11 ﹔列上 21: 19﹔路

2: 15：，希 12:22 ）。他們被稱為「天主的

眾子」（詠29: 1; 82: 1 ，約 l :6 ），「聖者」

（詠89:6﹔直 14:5﹔約5: 1 ﹔達4:10,14)'

「勇者」（詠 78:25 ﹔ 103:20 ），為立即執

行天主的命令，盡傳達的職務。聖經上

稱他們為天的或在天上的天使（瑪

24：呵，谷 12:25 ﹔ 13: 32﹔瑪 18: 10 ; 
22:30 ）。他們常見天父的面（瑪

18:10 ）。「天軍」是由他們組成（列上

22: 19：，編下 18: I永遠 7:10﹔約 1:6 ﹔ 2:1 ; 
路 2: 13 ﹔ 19:14﹔默 7: 11 ）。他們由天上

降來（創 21: 17 ; 22: 15﹔瑪 28:2 ：，路

22:43，迦 1: 8 ），服侍環繞耶穌（若

1 :51 ），向婦女及宗徒們報告耶穌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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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28:2-5﹔谷 16:5﹔路24:4,5﹔若20:12 ﹔

宗 I: I 0, 11 ）。至於魔鬼亦見於天使之間

（約 l :6; 2: 1 ；列上 22: 19-22 ），則是一

種幻想寓意的說法，象徵魔鬼在人類的

歷史上，也有他的作為，新約中則明言

他的勢力，因耶穌的工程已完全被瓦解

了（路 10:18; 12:8－間， 13)

4 基督的居所

他自始便與天主同在（若 1 : I ; 

17:5 ），由天上而降來世界（若 I :9, 11 ; 

3: 13,31 ﹔ 6：兒，41,42，叫， 16:28 ﹔ 17:8：，弗
4: 10 ）。他復活後，升天坐在聖父的右

邊（谷 16: 19：，宗 1:9-1 l ﹔ 2 ：刃，34 ﹔ 5:31 ﹔
7：衍，呵，羅 8:34：，弗 1:20; 4:10﹔哥3: 1; 

希 1:3 ，日， 4: 14; 7:26; 8: 1; 10: 12; 12:2; 

伯前 3:22等）。他以大司祭的身份進入

了天上的聖殿（希 9:11,12 ），在那裡為

我們轉求（羅 8:34：，希 9:24 ﹔ 12:24：，若

-2:1 ）。在世界的末日，他仍將自天而

來，審判生者死者（宗 1: 11 ﹔斐 3:20;

得前！： 10 ﹔ 4:6﹔得後 1:7：，亦見達 7: 13 ; 
谷 8:3 8 ﹔ 13:26 ﹔ 14:62﹔瑪 26:64：，宗
3:20：，格前 15:47﹔希 9:28)

5. 善人享福的地方

舊約對於善人死後在天上享福的

事，只有陰影的暗示（詠 16:7-11;

17:15; 49:16; 73:23-28﹔約 l 9:27﹔智

3:1-4 ﹔ 5:15-16 ﹔ 6:17-21 ），而無明確的

指示。但是新約的敢示，卻光明正大的

告訴了我們，耶穌親自許給他的門徒豐

厚的天上報酬 O！馬 5: 12﹔路 6:23 ），及

不能損壞的財寶（瑪 6:20 ﹔ 19:21 ﹔路

口：33 ）。那裡是他們的家鄉（斐 3:20 ﹔

見路 10:20﹔希 12·泣，23 ﹔ 13:14 ），那裡

有他們的產業（伯前 1:4 ），及永遠的住

所（格後5: 1 ）。這些都是耶穌親自給那

些義人準備的，~使他們岡自己永遠在

一起（若 14:2,3 ﹔ 17:24﹔得前4:17; 5:10; 
得後2: 1 ），享受真正的福樂，就是認識

愛慕天主（若 17:3 ），並在世界的末日

坐在耶穌的寶座之旁，沾享審判萬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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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瑪 19:28﹔格前 6:3﹔默 3:21)

身穿幸福的白衣，手持勝利的棕樹枝，

與天神們同唱讚美詩（默 7:9-12 ﹔ 14: I-

5 ﹔ 15:2-4 。）

見 494 以民宇宙觀和 2383 樂園。

190 天主﹝上主、雅戚、
厄耳、厄羅音、厄里雍、

至高者l
God, Deus [El; Jahve, lahve; 
Eloim ; Elyion; Most High, 
Altissimus] 

1. 天主的名稱

1 . 1 中國

上古時的我國人，稱至上之神為

天、上天、帝、上帝、天帝。「天」不

是指天際而言，而是指「人格神」（梁敢

超），或按墨子所說：天下之君子，天

也。依我國經書，「天」造化了一切，

治理一切，按正義賞善罰惡。一般民眾

稱他為「老天爺」，或「天老爺」﹔許

多中國格言，非常生動地表出天（主）

的全能、全智、公道和仁慈。

當回教傳入中國之際，為表示至

上之神一天主，是「至知、至全、至

善、至大、至精、至微、至嚴、至密

盡」的，遂稱他為「真主」和其他名稱，

如主宰、真宰、尊大的主等。

景教即由天主教會分出的聶斯托

利派，很細心地逐漸尋找一個適合的名

稱，為能無錯誤地指明那「造化匠成萬

物」的真神，這從他們用的天主的名稱

可以看出。聶氏派在起初也以「佛」

（！）稱天主，或把聖經上天主的最普

通的兩個名稱

按唐時口音，音譯為「序婆」

Oevha - Jehova ）和「阿羅訶」（ Aloho 

- Eloah），但國人不明此名含義，故在

道理論文中稱天主為「無元其主阿羅

訶」。此後，也稱天主為「一神」、「天

神」，有時也稱為「世尊」、「天父」、

「慈父」等，最普通的稱呼是「天尊」。

天主教在元朝傳入中國，可惜有

關傳教事業之文件，未存留下來﹔及至

明朝末葉，天主教傳教士復來中國，起

初用「天」或「上帝」來指真神或至上

之神。不久以後，就用「天主」一詞，

以迄於今。「天」不但不是泛指天空，

而且取自聖經。人都知道，舊約的作

者，尤其是從充軍時期開始，直到瑪加

伯時代，屢次將至上之神或其神稱為天

主：天地大主（厄上 5: 11 ），上天大主
（厄上7: 12,23 ），天上的天主，上主（編

下 36:23﹔厄下 2:4，凹，納 1 :9 ），天地
的主宰（創 14: 19) 

1.2 舊約
天主的名字在舊約內，最普通的有

兩個：

1.2.1 日 Eloah Elohim 

其語根似乎為“Ul”，意思是「強

有力者j 。這三字不僅指真天主，也指

異民恭敬的神明，或在特別聖地崇拜的

神祇，如「他旁邊並沒有外邦的神」（申

32:12 ）「埃及的眾神」（出 12: 12 ）等。

按希伯來文 Elohim 是複數名詞，

每次指真神時就用此複數式，全如單數

式所指一樣。此種複數應如何解釋，學

者的意見不一：很多學者，尤其是猶太

博士，解釋此種複數式為「尊嚴的複

數」（ Plurale Majestatis ） ﹔其他學者，

尤其是現代的學者，說這種複數式，是

指各神的各樣德能，各種力量，都集中

在其主身上﹔還有其他學者以為這種複

數，乃指一個抽象的觀念，如羅 l :20 

「為神的本性」（ Theiotes-Divinitas ） 。

QJ AV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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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雅威

聖經上使用最多的真神的名字，是

「雅威」’即上主，舊約記載六千八百

三十二次，而凹， Eloah, Elohim 總共

還不到三千次。「雅威」是以色列的天

主的固有名字。一般而論，「天主」一

名，理應是指造成天地的真神，而上主

「雅威」一名，則指那位將自己毆示

給世人的同一真神（見出 3; 6:2-7 ）。因

此，將「雅威」譯作「耶和華」的古時

音譯法欠妥。思高學會按希臘、拉丁、

敘利亞及直到第十九世紀的大多數譯

本，在中文聖經內，通常把「雅威」譯

作「上主」（ Kyrios, Dominus, Mar) ' 
但有時為了清楚起見，尤其在注解上，

也保留了原音，即「雅威」’見依

36:7,10﹔出 5: 1,2 等。
「雅威」此名的含意，最妥善的解

釋，是「自有者」。按聖經的說法，天

主是「有」’意思是說：天主就是那個
「完全的有」。而「完全的有」包括三個

要素﹒「自有」、「必然有」、「無限

有」’此三要素決不能使用於任何受造

之物，惟天主三樣俱備：天主是「自

有」的，不然就不是永遠的天主﹔天主

是「必然有」，因為既是「全有」’便

不能不有，天主是「無限有」’是說天

主以外，不能有獨立自有的有，不然天

主就不是「全有」。為表示「雅威」一

詞所含有的天主是「全有」的這種意

思，有的學者，尤其是猶太學者，喜用

「永在者」’以代替「自有者」。其他學

者把「雅威」解作：使萬物出生者，即

造物主，或：叫自己的諾言付諸實行

者，即「諾言的成就者」。以上的解

釋，均根據原文語根 Haya ﹔其他學者

則以為語根並非 Haya 而是 Hawa ’所

以把「雅威 J 解作：「浮蕩者」、「飄

游者」等類名詞，意即「雅威」是天上
的神，他如風遊行上界，無處不到。

Wellhausen 根據這個意思，把「雅威」

更具體地解作「發閃電者」，Lagarde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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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呼吸者」，「神」﹔ Beer 解作「施

暴風雨者」﹔ Marti 釋作「使下雨者」

等等。
筆者以為「自有者」或「永在者」這

種解釋更合乎原文，且與含有此意的各

經節相符合，如出3: 14：，列上 18:22-40;

歐 I :9﹔依 40:28 ﹔ 43: 10-13 ﹔ 44:6：，耶
10: 10 等。

1.2.3 其他名稱
除此三名外，聖經上還有不少其他

名稱，簡單地表示真神之屬性和美德。

今提出幾個這類名稱，為了解天主的概

念，很有幫助，也許比高深的理論，更

有益處：

1.2.3.1 萬軍的上主

「萬軍的上主」，或「萬軍的天主」

（經上應用凡三百餘次），這名稱有幾

種解釋：（ I ）以色列軍旅的天主，（ 2)

星宿的天主，（ 3 ）天神的天主，（ 4)

惡神的主宰，（ 5 ）宇宙的主宰，或萬有

的天主等。

最後的講法頗與希臘通行本的譯文

Kyrios Pantokrator ，「萬有的總持

者」，或「全能的上主」相似，也很受

現代學者的讚賞。筆者覺得「萬軍的上

主」（ Jahveh Sebaoth）此一名稱，不但
指明天主的全能，而且也引領選民

舊約的天主選民和新約的天主子民一

想到此一概念：是天主在推動人類的歷

史，以履行自己的計劃。

1.2.3.2 永生的天主

「永生的天主」（ El Hai ），此名稱

表示天主是各種生命的來源，它直接反

對「死神」（詠 106:28 ）、「虛幻」（詠

46:5 ）、偶象等概念﹔又表示選民所崇

拜的真神，不屬於一種抽象的觀念，如

「神明」、「神祇」、「神」等，而是指

「一位」、「某一位」’即超越萬有的「永

在者」那一位。由於天主充滿生命一一

凡有生命之物，都是從天主獲得存在而

生活 由於天主起誓時，或指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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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或指自己的神聖（即聖德），或

僅指自己，可以合理地推論說：天主是

生命（申 30:20 ），亦是聖主（亞4:2 ）。

發誓的詞句，其中主要的是：「我

生活至於永遠」（申 32:40 ），「我永遠

生活」（依 49:18 ），「我永在」（耶

22:24 ），「我指著我生命起誓」（索2:9 ﹔

貝日 5: 11 ; 14: 15 ; 16:48 ; 17:16,19; 18:3 ; 
20:3 ; 34:8 ; 35:6, 1 l 等）。「永在、永
生、生活的天主」’這類語詞充滿舊約

全書：見蘇 3: 10﹔詠 42:3 ﹔ 84:3 ：，列下

19:4：，依 37:4,17﹔耶 10:10﹔達 6:27﹔德

18: 1 等。聖保祿在希 6: 13-20 講明了天

主起誓的深意。

1.2.3.3 全能的天主

「全能的天主」’原文作 Shaddai,El

Shaddai ，或七十賢士譯本通常譯作

「全能者」（ Pantocrator ），其他希臘古

譯本（ Aq. Sym. Theod. ）譯作「自足者」

( Hikanos ） 拉丁通行本「全能者」或「全

能的天主」﹔中文聖經內，將 Shaddai

譯作「全能者」（戶 24:4,16：，慮 l :20,21 ; 
詠68:15; 91:1﹔則 l :24等） ' El Shaddai 
則譯作：「全能者天主」或「全能的天

主」（創 17:1; 28:3 ; 35:11; 43:14; 48:3 ; 
49:25﹔出 6:3 等）。約伯傳作者使用這

稱呼稱天主最多，一共有三十一次。
這名稱的意思，根據依 13: 6﹔岳

1: 15 及七十賢士譯本，「全能者」的講

法，似乎更為可取﹔其他的講解：「下

雨的神」’「山嶺的神」等，似乎過於

精微難明。這名稱指明天主那不可抵抗

而勝過一切的力量，它和「大能者」

( Abhir 創 49:24 ），以及「依撤格所敬

畏的天主」（創 31 :42 等）相類似。

1.2.3.4 至高者

「至高者」’原文作 Eliy凹，更多

次作 El Elijon 或 Jahveh 缸”。n 。這
名稱在經書上指惟一的真神。排尼基人

（見 PG21,77 Eus. Praeparatio 

Evangelica l, 10 ）稱呼他為「上天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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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elsamen ），把他與太陽神視為同一

神明﹔「上天之主」超越一切神明，正

如太陽超過一切天象一樣﹔換句話說，

在排尼基多神教藉著太陽神之敬禮，逐

漸接近了一神教。這種現象亦發生於埃

及，但歷史上卻無證據，可資證明在以

色列民族中，也發生了同樣的現象﹔相

反，聖經從創世紀起，直到默示錄為

止，只承認惟一的真天主，雖然詳述天

主的敢示漸漸發展，直到「那在父懷裡

的獨生者，身為天主的，他給我們詳述

了」天主（若 1: 18 ：參見希 I: 1-4 ）。至

於「至高者」這名字，參閱創 l 4: 18-

20,22﹔戶 24: 16：，詠 18:14; 21:8; 46:5; 

50:14; 73:11; 77:1 l ; 87:5 ; 91: 1 ，又依

14: 14﹔德 41: 6，哀 3: 3 5 ，此，達
7:22,25,27 等﹔新約中也用此名稱，見

谷 5:7﹔路 1 :32,35 ，沌， 6:35﹔宗 7.峙，
16: 17：，希 7: 1 。思高中文聖經內，通常

譯作「至高者」’可是按原文有時也譯

為「至高者天主」’「上主至大至尊」（詠

47:3 ），或按上下文譯作「至尊無對」

（詠 83: 19 ），「最尊貴者」（詠 97:9 ）及

「至上者」（哀 3:35,38)

1.2.3.5 永恆的天主

「永恆的天主」（創 21:23 ）。 El

Olam 也是真神最古名稱之一，關於這

名稱的意思，天主在依 44:6 親自解釋

說．「我是元始，我是終末，在我以

外，沒有別的神」﹔見耶 10: 10 ：「永遠

的君王」’達 12:7 ：「永生者」’參見

羅 16:26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學者將

詠 l 10:4 稍加修改作：「你照默基瑟德

的品位做永生者的司祭」，如此，本句

與創 14: 18-22 似乎更為相合：創稱「至
高者」’詠稱「永生者」’就是指造天

地的惟一天主。

1.2.3.6 主宰

「主宰」’原文作 Adon, Adonai ' 

即「主人」（拉 1 :6 ）。有時，舊約經文

內，在「雅威」聖名之旁，插入 A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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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自充軍期開始，「雅威」為一般猶

太人成了應避諱的名字，故此代替「雅

威」而讀作 Adonai ，「主人」或「主

宰」。這名字指明天主是萬物的主宰，

因為他造了天地，治理萬物。在思高中

文聖經譯作「主」（依 3: 1 ; 19:4 ; 中

10:17 ），「吾主」（依 l :24 ﹔ 10:16,33﹔出

24:23 ），「上主」（出 23: 17：，列上 3:10﹔
詠 l 14:7 ），「君」（詠 136:3 ）﹔通常譯

作「主宰」（拉 3: 1 ），如「全地的主宰」

（米 4: 13 ：，匣 4: 14 ﹔ 6:5 ），「大地主宰」
（蘇 3: 11 ），「普世的主宰」（詠97:5 ）。

1.2.3.7 聖者

「聖者」或「聖主」’原文作

Qadosh ，按原文語根 Qdsh 的原始意

義，乃是「分閱、潔淨、祝聖」（人、
地、物）而獻與天主之意。但當聖經稱

天主為「神聖」（撒上 6:20 ），「神聖可

敬」（詠 111:9 ），「至尊至聖」（詠

99:3,5,9 ）時，不但指出天主之超越

性，及其與世人和受造之物中所有的天

壤之別：不但論及他的一種屬性，一種

聖德，而且也指明他那最深奧的本體。

天主的本性就是「至聖」’當他把這「聖

德」顯示出來時，就是「天主的光榮」’

因此，耶穌稱天主為「聖父」（若

17:11) 

舊約很多次稱天主為「聖」（依5: 16; 
6:3 等），「神聖的天主」（蘇24:19﹔依

5: 16：，撒上 2:2等），或簡稱「聖者」（依

40:25﹔約 6: 10﹔海 9:10; 30:3﹔哈

3:3 ）。很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的聖

者J 一句，此句除指選民承認真神造化

了萬有（依 17:7 ），救援人民，尤其自

己的選民以色列外，還特別說明天主與

以色列建立了盟約，故此，以色列是天

主的子民，天主是以色列的天主。因著

這項盟約，天主宣佈．「我．．．．．．是在你

們中間的聖者」（歐 l 1:9 ）﹔因此，天主

命令選民要成為聖的，「因為一他說

我是聖的」（肋 l 1 :44,45 ; 1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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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21 :8) 

1.2.3.8 忌邪者

「忌邪者」或「忌邪的天主」（申

6: 15 ），天主的這個名稿與「聖者」很

相似。身為「神聖的上主」，不能不惡

惡，不能不渴望世人得幸福。天主這種

忌邪的心，就是他對人們所懷有的「極

度的熱情」’因著這忌邪之心，他對人

發怒，有時且懲罰人，但他的居心，常

是為了人們的好處，即為了人們的永
樂。

思高中文聖經內，形容詞 Qana

Zelotes 常譯作﹔「忌邪的天主」或「忌、

邪者」（出 20:5; 34: 14：，申 4:24; 5:9; 

6: 15 ），但抽象名詞（ Qineat-Aemulatio) 

即天主所懷有或表現的「忌邪之心」

則按照上下文的意思’譯作「嫉邪的

心」（戶 25: 11 ），「憤恨」（申 29:19) ' 

「妒火」（則 5: 13 ; 16:38,42 ; 23 :25 ; 
35: 11 ），「妒恨」（則35: 11 ，依59:17)•

「妒忌」（則 36:5 ﹔ 38: 19 ），「怒火」（依

42: 13 ），「熱愛」（依的： 15 ），「妒愛」

（匣 1: 14 ），「熱誠」（列下 19:31 ﹔依

9:6 ），「熱忱」（依 26:11 ）等不同的名

詞。信徒應以「熱火」（詠 1 19:139) 

以「熱忱」（詠 69: 10 ）以「熱誠」’還

報天主的「妒愛」才是。參見羅 13: 13; 

格後 l 1:2：，迦 1: 14 等。

1.2.3.9 天文
舊約稱天主為「父親」的主要原

因，不是因為他創造了人，並且按照白

己的肖像造成了人，而是因為天主曾選

以民作自己的子民和特產，應按此意解

釋申 32:6 「天主是生育你，創造你，使

你生存的大父」’及依 63: 16﹔耶 3:4 ﹔
拉 1 :6 （參見耶 2:27 ）﹔德 51: 14 。由於

君王在以民神權政體上居於崇高地位，

故特稱君主為天主的兒子，也特稱天主

為君王的「父親」（撒下 7: 14 ; 詠
89:27 ）﹔但天主也是孤兒、貧窮困苦者

的父親（詠66:6﹔參見27: 10 ﹔ 103: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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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舊約末期，以色列個人，也己覺得天

主是自己的父親（德 23: 1; 51: 14 ），而

智慧篇的作者，亦已預覺天主是眾人的

父親，固然，天主與選民具有特殊的父

子關係，但他自於創造並照顧眾人，也

是眾人之父。見智 9: 1 ; l 1:25-27﹔詠
103: 13 。關於新約中主耶穌所詳述的天

主父道，見本文三。

1.2.3.1 0 天主是牧人（ Roheh-Pastor) 
舊約的作者（闢於新約，見耶穌基

督條），喜將牧人對羊群具有的態度和

行為，貼合在天主身上。牧人引導、聚

集、分開、養活、解救羊群等行為，天

主對人類也全作到。將天主比作牧人，

不是因為古人慣稱君主或其他上司為牧

人 荷馬、味吉爾等﹔在周禮地官、

州長亦稱牧人、牧者、牧夫、牧司、牧
伯、牧師 而是來自對畜牧生活的體

驗。以牧人指天主的譬喻，見創刊 15:

49:24﹔依 40:11;56:8 ﹔ 63: 11 ﹔耶 31: 10; 
50:19﹔則 34:11-16 ﹔ 37:22-24﹔歐 4:16

（指司祭）﹔米 7: 14﹔匣 10:8 ﹔ 13:7﹔詠

23 ﹔ 28:9 等。上述詠 23 全篇，就其溫柔

和依賴之心來說，理宜稱為宗教文學中

的珠寶。

1.2.3.11 天主是聲石（ Zur-Rupes ) 
稱至上之神為「臀石」，不僅以色

列如此，其他閃族亦然。其他類似名稱

是：巖石、保障、避難所、盾牌、角

（大能救主卜堡壘、藏身處、救主（撒

下 22:2,3 ）。這些名稱的意思不外是．

天主救護人，保護人，使人平安放心。
在曠野由擊打聲石湧出的活水，使人民

暢飲而免於渴死﹔從主耶穌被刺透的聖

心湧出的血和水，即各種聖寵恩賜，以

養活信徒度超性的生活（出 17:6﹔若

19:34﹔格前 10:4 ）。「碧石」亦指不改

變，無法抵禦的上主的強力。這番深意

領讀者對吾主的訓示（瑪7:24 ﹔ 16: 18) , 

和宗徒們的教導（羅 9: 33 ; 伯前 2:6

等），更加了解﹔參見申 32:4﹔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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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7﹔依 17: 10 ﹔ 26:4 ﹔ 44:8﹔詠 18:32 ﹔

27:5 ; 31:3; 61:3 ; 62:8 ; 73:26 ; 89:27 ; 
95: 1 等。

1.2.3.12 正義的上主（ Justus Dominus) 
這句話，有時當作一種宣誓詞，或

一種表示悔改心情的用語，也有時，尤

其在晚期作品裡，幾乎成為天主的一種

名稱：原文 Zadiq ，在思高中文聖經

內譯作「正義、公義、仁義、至公至

義、公正不偏的」上主或天主。經上有

的地方，用這句話指明天主按本性是公

義的，而且不能不是公義的（出 9:27 ﹔

申 32:4：，依肘， 21﹔索 3:5：，詠 l 12:4; 
116:5 ; 145: 17：，厄下9:8等），還有的地
方，指明天主在施行審判上，是至公至

義的（耶 12: 1 ﹔達 9: 14﹔約 34:17﹔詠

7: 12 ; 11: 7; l 19: 137; 129:4 等）﹔最
後，也有的地方，揭明天主給人所加的

刑罰是理所當然的，合情合理的（哀

1: 18﹔厄上 9: 15：，厄下 9:35﹔編下 12:6;
智 12 ：凹，巳 2:9：，達 9: 1-19 等）。

1.2.3.13 慈悲寬仁的天主

除了「上主」、「天主」、「吾主」

以外，天主最普遍的名稱，或許是「慈

悲寬仁的天主」。舊約晚期，猶太人照

出 34:6 撰出一個意義高深的可愛名字

「仁慈者」。此名，在主耶穌以後，猶

太人頗樂於使用，而且回教人士也採用

了。如今這名字不但見於可蘭經中一

「普慈獨慈安拉乎」，而且在其他書籍

和禮儀經文上，也屢見不鮮。

舊約最重要的經文是：出 34:6﹔申

4:31 ﹔岳 2:13 ：，納 4:2：，詠 18:38 ﹔ 86: 15; 

103:8; 111:4; 145:8﹔厄下 9:17,31﹔編下
30:9 等。天主仁慈的對象是：

(1) 人類：（創 3: 15 ），德 18: 12 說：

「．．．．．．上主的憐愛，臨於一切有血

肉的人」。參見智 l 1: 2 4 ; 詠

145:9 ° 

(2) 選民：申 13: 18; 30:3﹔列下 13:23,

依 14:1 ﹔ 27: 11 ; 30: 18; 49:13; 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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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0﹔耶 12:15; 31:20 ﹔ 33:26﹔則

39:25﹔歐1:6 ﹔ 2:6,25﹔米7: 19﹔匣

10:6：，依 54: 10 。 c. 耶路撒冷聖

京： I巨 1: 12﹔詠 102: 14 ; 103: 13 ; 

116:5 等。

(3) 寡婦和孤兒們﹔依9:16 ﹔ 55:7等。

(4) 罪人：岳2:13-18：，則 18:32：，詠51

等，
(5) 貧苦人：依 l 1:4﹔亞 2:7：，詠 41: 1; 

72: 13﹔約 5: 14 等。至於天主的慈

悲，最安慰人心的話，可說是哀

3: 2 2 一句：「你的仁慈朝朝常

新」。注意，希伯來文為表示天
主的慈悲，通常使用兩個動詞：

Raham 和 Hanan 。這兩個動詞

在思高中文聖經，按上下文之意

譯作：憐憫、撫恤、施恩、憐

憫、憐恤、恩、待、施惠、表示憐

愛、憐情、厚待等。

附註：猶太人在公元前一世紀，不

敢直稱「雅威」（上主），因為這個名

字，在聖殿外，應予避諱，不可直稱：

因此，通常以下列幾種名稱代替這「不

可言的名字」 「雅威」

(1）主、吾主（ Adonai ); 

(2) 「可讚美的那位」（ Barne) · 

(3 ）「至聖名字」（ Hashem)

(4) 「實有」（ Maqom ）﹔

(5）「鑒臨」或「存在」（ Schekina) 

(6）「住所」（ Hamaon ）﹔

(7) 「光榮」（ Hakkebod ）。

2. 舊約裡天主的概念
上古時代的人，沒有不相信天主或

神明存在的。這種信仰引導他們的生

活，包括個人、家庭及社會性的生活。

他們應遵行的道德誡命，都是至上之神

或神明的旨意。古時沒有無神論者，柏

拉圖所謂「無神者」（ Atheos ） ，僅指那

些不恭敬其國家公開敬禮之神的人。在

舊約中，「無神者」特指將天主法度置

之不理而生活放縱的人，見詠 14: 1 ：愚

114 

四畫

妄的人心中說：「沒有天主」（詠曰： 1;

依 32:6 將這種愚妄態度描寫得極為生

動）。一直到希臘文化時代，以民從來

不曾感到有證實天主存在的必要。天主

的存在是最真確實在的事，人不必證明

天主的存在，只應尋求他。見申 4：凹，

匣 8:21 ﹔耶 29: 13﹔歐 5:6,15﹔索 2:2﹔詠

40:17 ; 69:7; 105:3等。自從希臘懷疑哲

學和伊壁鳩魯的思想進入以民之間以

後，智的作者提出了因果的原理，不僅

證明天主的存在，也揭示了他的威嚴和

弘德。見智 13: 1-8﹔羅 18-20 。人既不

必要去證實天主的存在，那麼，他的義

務就只限於尋求天主（亞5:4,6,14 ），即

歸向天主。今問﹒此天主是誰？他是列

祖的天主，而且是造成天地，治理萬物

的主宰。聖經從創世紀首句到默示錄末

旬，只認識這位惟一無二的天主。筆者

以為一神論是人類原始的宗教。這純淨

的宗教，由於人的放肆於惡，日趨墮
落，於是所謂自然宗教，便應、運相繼而

生了（智的：8-14 ）。其天主給以民敢示

的真宗教，乃是歸於原始的宗教，即惟

一神之敬禮。那麼，如果有人誠心信仰

惟一的真天主，這種信仰不一定因為四

周的人都欽拜偶像就要改變﹔相反，如

果真天主保護這些信服一神的人，這種

信仰和由這信仰而生出的敬禮，按本性

來說，不是照社會學派（ Durkheim ）擬

定的規則而發展，也不是按進化論者所

發現的原則而前進，卻是自我發展，有

如一個生活的有機體，順序漸進，由小

而大，由不完美而至於完美。這是聖經

所表示的真宗教的面目。因此，現代的

人所信仰的天主，正如巴斯噶（ Pascal)

所說，不是哲學家的天主，而是列祖、

諸先知所崇敬的天主。可是聖經有些地

方，似乎證實連在梅瑟蒙受天主的歐
示，並把飯示宣傳給選民之後，以色列

人民還一面相信自己的天主 「雅

威」’是惟一的全能的天主，而另一方

面，也相信其他的民族具有自己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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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即他們應敬禮的神，例如民 l 1:24; 

撒上 26: 19﹔列下 3:27 。這種現象如何

能與天主的散示相合？一些學者為解答

這種疑難，將惟一神論分為兩種：一種

稱為實行的惟一神論（ Practical Mono

theism ），另一種稱為理論上的惟一神

論（ Theoretical Monotheism ）。這種講
法確有至理，即連現代的基督徒雖然多

少次保存著正確的信仰，但不常按照這

信仰而度生活。還須注意，以色列人居

住在四周都是敬拜邪神的民族中，關於

教義、道德和禮節，不能不受那些異教

民族的影響。

其他學者仔細研究以色列宗教史上

這種現象說：人應該注意民俗化的宗教

和正式的宗教，前者所顯露的缺點，如

果研究得好，會引人對後者，即正式宗

教的美德，更加瞭解：同樣，研究正式

的宗教，再將它與民俗化的宗教作一比

較，也會使人瞭解，人在精神上能夠墮

落到什麼地步！

那麼，在以民的宗教史上，就連一

點進化也沒有嗎？進化是有的，但那只

是天主敢示自己是惟一真神這種信仰的

一種自然順序的進化。以民所保持的這

種絕對的惟一神的信仰，在人類歷史上

是惟一的獨有現象。埃及法郎阿克納東

( Akhnaton ）於公元前第十四世紀，也
曾嘗試過要建立一個惟一神的宗教，但

他一長逝，他的試圖也跟著完了。波斯

的瑪次達（ Mazda）宗教，雖然有些地方

也相似以民的惟一神論，但絕不能說它

在公元前約 500 年中，影響了猶太教﹔

公元前第五世紀以後是否影響過，學者

的意見很不一致。但不論如何，誰都承

認波斯的一神教，由於主張二元，一善

一惡，不能說是純粹的惟一神教，雖然

關於倫理，就如佛教「淨土宗」一派一

樣，它真達到了高峰，而且甚感人心。

2. 1 天主的超越性

在阿克納東著名的太陽歌內，神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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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於萬物之內﹔阿氏之惟一神教，末全

然脫離泛神論和內在主義的謬誤。斯多

噶派的思想、也不例外。換言之，高度文

化民族的宗教，連那些明明趨向惟一神

主義的宗教，從未能脫離泛神論及內在

主義的迷惑﹔反之，天主的的超越性，

既可在一些原始民族的宗教中找到，又

在以民的宗教中，隨處可全然純正地發

現。

按照東方宗教的講法一中國上古

的一神主義，「天」或「上帝」的概念，

筆者以為是特殊而可驚奇的一神祇的

勢力自限於一帶地區（見列下5 ），但以

民恭敬的「列祖的天主」的統治，卻是

無遠弗及，無地區，無國家，無大帝國

能阻礙它。天主超越空間，連他存臨的

聖殿，也不能容納下他：「上主，以色

列的天主，天和天上的天，尚且容不下

你，何況我所建造的這座殿宇」（列上

8:23-27﹔亞 9:3-8﹔詠 139:7-12 ）。天主

並非大自然界的一部份，而是它的造主

和主宰，因為萬物是他，而且為了他而

造成的。連被一些民族崇拜的太陽、月

亮、星宿，也只不過是天主為了人的益

處，而創造的東西。諸民族和一切大帝

國，在他面前，似乎毫無價值：「看

哪！萬民像桶中的一滴水，如天秤上的

一粒沙﹔看，島嶼重如一粒灰塵。黎巴

嫩不夠當柴燒，其中的野獸不足作矯

祭。萬民在他面前好像烏有，在他看來

只是空虛淨無」（依 40:15-17 ）。

天主超越性的這端道理，除了極

其彰明他的創造工作外，同時也駁倒神

體流出說（ Emanationism ）。萬物不是

由天主本體流出的，而是被他強有力的

話，從無中造成的（創 1-2:4 ：，依 42:5 ﹔

45: 18﹔詠 33: 6-9 ﹔ 148:5 等）。
因著盟約，以色列成了上主的民族

和特產，可是這層密切的關係，一點兒

也不限制天主對其他民族自由的作為。

先知們不斷宣傳以民的地位，完全出於

天恩﹔天主原來能夠揀選其他民族，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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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了以民，並不是因為以民有特別的功

勞，而只是出於天主自己的聖意，見亞

除了空間以外，天主也超越時間，

換言之，他是時間的主宰，他絕不受在

時間中所發生千變萬化事故的影響。在

時間以前，即「群山尚未形成，大地寰

球尚未生出，從永遠直到永遠，你就已

經是天主」（詠90:2 ），千年在他面前有

如昨日，萬物都要新陳代謝，但是天主

卻永存不變，他的壽命無盡無限（詠

102: 12,13,25-28 ）。因此，天主說：

「我是元始，我是終未」（依 44:6 ﹔

48: 12 ）。天主的生命是絕對完美的，既

不能減少，也不能增添（約 7: 2 0 ; 

35:6 ）﹔明乎此，就容易明瞭他是惟一

無三的天主，他創造一切，超越一切，

他什麼也不需要的這端道理。在這裡很

值得注意的，是以民四周的宗教，在

「巴耳」（ Baal ）男神之旁，總是安罩著

一個女神﹔可是在以色列的宗教中，絕

非如此，甚至在希伯來文內，連女神這

個名詞也沒有。這事實間接足證明一切

生命，都是由他全備滿盈的生命而來

的﹔為傳遞生命，決不需要兩位性別不

同的神明。

與天主的超越性極密切相連的是他

的威嚴，他的神聖，他的永生，他的不

可達的光榮。

2.1.2 威嚴

沒有誰，沒有甚麼可與天主比擬

（依 40: 18 ），在他以外，沒有別的神

（依44:6 ），他完全是「屬其他範疇的另

一位」，不像軟弱的人（戶口： 19﹔依

的：9-11﹔歐 l 1 :9 ）。因這種威嚴，亞巴

郎在天主面前承認自己是「塵埃灰土」

（創 18:27 ），梅瑟脫鞋掩面（出3:5,6) ' 

基德紅和瑪諾亞恐懼非常（民 6: 22 ; 

13:20,23 ），依撒意亞害怕喪失性命（依

6:4：，出 33:20)

2.1.3 天主的「神聖」或「聖德」

可說是說明他超越性的另一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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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德或神聖，是天主最特殊的性質，可

說是他的本性﹔他是聖，惟有他是聖的

（依40:25﹔哈3:3﹔約6: 10﹔搬上2:2 ）。

既然「聖德」是天主的本性，所以天主
起誓時，或指自己，或指自己的聖德

（亞 6:8 ﹔ 4:2 ）。天主的光榮不外是他的

神聖的表現，由於這番深意，天主乃

說：「當我把你們由異民中領出來時，

我要悅納你們，好像甘跆馨香﹔如此，

藉著你們，我要在異民眼前顯為神聖」

（則20:41,42 ﹔ 28:22 ﹔ 38: 16 ﹔ 39:27 ）。讀

依撒意亞的神視（依 6 ），念「天主經」

的「願你的名被尊為聖」（瑪 6:8 ），可

知天主的神聖與光榮，也是緊連在一

起，而不能分的。凡是屬於天主的，自

然是神聖的，或應該是神聖的。為此，

天主的帳幕、體宇、耶路撒冷城，以及

他顯現的地方都是聖的﹔司祭、肋未人

也是聖的﹔一些節日，尤其是安息日，

都是聖的﹔給天主獻的供物是聖的，以

色列選民也是聖的﹔由於此，基督的教

會 「天主的新以色列」（迦 6: 16) ' 

天主誠實的百姓（羅 l 1:17-23 ），亞巴

郎真正的後裔（迦 3:7,29 ），是由聖者

形成的（格前 1 :2 ; 6: 1,2 ; 格後 I: 1; 

13: 12：，羅 16:2 ）。既然以民和基督徒特

別屬於天主，他們也該是聖的（肋

11:44; 14:1; 20:26 ），「成全的」’「所

以你們應當是成全的，如同你們的天父

是成全的一樣」（馮 5:48)

2.1.4 天主永生
這種概念，按照猶太經師，己含蓄

在「雅威」 「自有者」這聖名內，故

此，現代的猶太人，把這聖名譯作「永

在者」。至於聖經上記載天主永在性的

地方，多得不可勝數﹔最明顯的是：

「我是元始，我是終末，在我以外，沒

有別的神（依 44:6 ﹔ 48: 12 等）。

2.1.5 天主是不可即，不可達的

除非他接近人，人只能認識他的存

在，他的德能（智 13汀，羅 1 :21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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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終不能接近他。關於這端道理，聖保

祿將舊約的教訓加以摘要詳明地解釋

說：「在預定的時期，使人看見這顯現

的，是那真福、惟一全能者，萬王之

王，萬主之主，是那獨享不死不滅，住

於不可接近的光中，沒有人看見過，也

不能看見的天主。願尊崇和永遠的威權

歸於他，阿們」（弟前 6: 15, 16 ）。

我們若注意天主的本性，可知他絕

對地超越一切（ Transcendentia Divinae 

Essentiae ） ，但若注意他的作為，則知

他真實地存在於一切內，扶持一切，保

存一切（ Immanentia Divinae Actionis ） 。
聖保祿在雅典，就非常清楚地講過，天

主的作為，無物無所不內在這端道理：

「其實，他離我們每人並不遠，因為我
們生活、行動、存在，都在他內，正如

你們的某些詩人說的．原來我們也是他

的子孫」（宗 17:27-28 ）。天主的作為無

所不內在，這在自然界的現象裡可以見

到一這些現象直接歸屬於天主，按閃

族語風，多不提近因一比如：「他降

雪像羊毛，他撒霜像塵末﹔他拋下冰

畫，有如餅屑：因他的嚴寒，水便凍

結﹔．．．．．．他一吹起他的和風，冰水即刻

流動」（詠 144:16-18﹔參見約 3 8-40 

等）

除自然界的現象外，歷史的演變也

逃不脫天主的統駁，歷史是天主推動

的，天主是歷史的主宰，正如是自然界

的主宰一樣﹔不僅選民，普世萬民都是

天主領導的。天主使用聖人和壞人，選

民和異民﹔他給每個人規定了生活的目

的，也給每個民族分配了自己的使命。

這端高妙的道理，特別見於先知書。天

主的另一名號「君王」’好像是這端道

理的口號。關於「天主是君王」的名

稱，見戶 23:21 ，依 6:5 ﹔ 24:23 ﹔ 33:22 ﹔
41:21 ﹔ 46:6﹔曰：7﹔耶 10:7,10﹔拉 l.14; 
詠 24:7; 47:9; 93:1 ; 96:10; 97:1 等。

連貼合在天主身上的那些擬人法的

言詞（ Anthropomorphism ），也指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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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作為是無所不內在的，天主的權勢

是至高無比的。聖經上把人的一些行為

動作，運用於天主，最常見的是：居

住、乘坐、醒來、出來、前行、逃遊、

離開、踏遍、打擊、交戰、擊殺、得

勝、睡著、追念、憶及等。天主住在天

上，住在高處（依33:5﹔詠 2:4等），住

在熙雍山（依8: 18 ﹔ 9:12等），住在聖所

（詠22:4 ），住在以色列子民中（戶35:34

等）：天主降下（創 l 1 :7 ），天主出來
（匣 14:3 ），天主醒來（詠 7:7 ），天主

逃行宇宙（亞4: 13﹔米 l :3﹔哈3: 12等）﹔

天主乘雲（依 19: 1 ），交戰打擊（依27: 1; 

耶 12: 12 ﹔ 25:29﹔哀 2:4 ﹔ 3: 12﹔則 5:2 ﹔
14:20 等）﹔天主睡覺（詠 44:24 等）

天主記憶追念（詠20:4﹔哀 5: 1 等）。天

主的口或口唇表示他的話，他的命令或

神論（依 l :20; 34: 16 ; 58:14; 62:2﹔耶

23: 16 ）﹔天主的「舌頭」與「口唇」’

意思相等（依30:27 ）﹔天主的聖容或慈

顏，表示他的愛護（戶 6: 2 5 ; 詠

80:4,8,20﹔申 31 ﹒ 18 ﹔ 32:20; 編上

16: 11 ）﹔天主的手或右手，是指天主的

能力和權勢（出 15: 12﹔申 4:34; 32:39; 

約 12:9﹔出 6:6﹔耶21 :5 ; 27:5 ; 32:17 ); 

天主的心，亦如人心，是指七惰的住所

（創 6:6﹔耶 31:20 等）。

2.2 論天主有位格

為了解天主有位格的道理，有兩條

路可走：哲學的和歐示的路。神學家用

這兩條殊途同歸的路，講解這適合於天

主本性及天主作為的道理。本段只就聖

經的做示解釋天主有格位人是按照天主

肖像造成的（創 l :26 ），這等於說人相

似天主，人在身上具有，且應有在天主

身上所有的幾點。人相似天主這端道

理，包含許多深奧的教義，學者的解釋

也有好幾種﹔但大都是說：人相似天

主，是因為人，有如天主，是自由的，

有明悟的，有意志的，就是說，是因為

人有理智，有意志，有記憶。從這個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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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一人，推論到造了他的天主，人自

然應明白天主是自由的，有智慧的，有

意志的，即天主是有位格的。天主的

「我」’天主指自己而起誓，天主的名

稱，如父親、牧人、新郎、君王等，無
不表示他是有位格的﹔由於是有位格

的，故此，他有計劃，而且時常實行自

己的計劃，這計劃包括一切時期和一切

人士的計劃在內，這正是指明天主是全

能全知的，即有理智，有意志，是有位

格的天主，見依 46: 10 °除了使用屬於

擬人法的名詞，人無法表示有位格天主

的奧理、天主的本性及其作為。事實

上，當天主親自將自己敢示給人，當

人，尤其天主的人 先知們 對大
眾講論天主時，就利用屬於擬人法的名

詞，以指明天主是有位格的：出4:4：，歐

11: 1 ：，依 64:7：，拉 2: 10：，耶 2:2 ﹔ 31 夕，20;
撒下7: 14：，智 2: 16﹔米4:6：，索 3: 19 等。

在世界上，「心」和「面容」是某

位的特點，而聖經說的正是天主的

「心」及「天主的蔥、顏」’見創 6:6：，撒
上 13: 14﹔列上 9:3﹔耶 3: 15﹔詠 33: 11; 

出口.14﹔約！： 12﹔詠8:6-9,17 ﹔ 31 :31 ﹔德

17:6-8 等。
結論：天主有位格的道理充滿全部

聖經，如果不堅持這端道理，不但聖經

成了一個使人絲毫無法懂得的謎，即世

人的生活和宇宙的存在，也成了一個人

無法解釋的謎。約 38-41 一段，在舊約

全書中，也許可作這結論的論證和最清

楚的解釋。

2.3 論天主滿盈的生活

當我們讀舊約時，非常清楚的看

到，天主是有位格的，他不是「某某東

西」，而是「某一位」﹔指示他的「我」

字和他的「他」字，是指一個絕對的「位

格」’一個具有絕對滿盈生活的位格。

這個「位格」天主，連在他的天使身

上，也找不到與自己相對的另一位格。

那麼，天主絕對滿盈生活是否還包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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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位格相對的其他的位格？我們由新

約的歐示得到一個肯定的答覆，即我們

得到天主三位一體的毆示。但在舊約

中，這端道理，未見端倪，更未能得窺

全豹，因為僅在準備階段。固然，在舊

約裡，有時也實在記述天主的聖言，天

主的智慧和天主的（聖）神，好像人格

化了，也許可說，位格化了。但這番現

象，僅是文章的詞藻嗎？似乎不能，是

天主聖三的歐示嗎？尚嫌不足﹔只是給

天主聖三的敢示在準備道路的一項極珍

貴的教義而已。

關於人格化的「聖言」’見依 9:7 ﹔

55:11,12﹔詠 107:20 ﹔ 147: 15 ，尤其是

119:89 ：「上主，你的「聖言」存留永

遠，它堅固而不移，好似蒼天」。

關於人格化的天主「（聖）神」，在

蓋 2:5記載有：「我的「神」常存在你們

中間，你們不要害怕」。參見厄下9:30 ﹔

依 63:10﹔智 1 :7 等。

關於人格化的天主「智慧」’見智

慧篇及約 28﹔竅 8:22-36﹔德 24 日

如果把舊約中論天主的教義與新約

的敢示作一比較，誰也看得出舊約的敢

示是缺而不全的。它好像在渴求一種另

外而更豐富的敢示，使它美滿，使它完

備﹔可是如果我們把舊約這端論天主的

教義，與其他大宗教作一比較，即可看

到它的偉大，它的惟一而獨有的權威。

參見 1893 智慧、 2236 精神， 2104 聖神、

721 言，聖言、 47 三位一體奧義、 2051 敬禮、

聖潔、 2102 聖潔法典。

3. 新約內的天主概念

主耶穌講論的天主，就是舊約上講

論的天主，所不同的只是耶穌將天主的

本性、德能、作為，給人類全部敢示了

而已。

耶穌敢示的天主，是造天地萬物的

至上之神（谷 10: 6 ; 13: 1 9 ; 若 17:

5,24 ），是列租的天主（谷 12:26：，參見

瑪 8: 1 l ﹔路 16:23 等），是曾頒了十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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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主（谷 10: 19 ），是人應該全心、全

力去愛的天主（谷 12:29﹔參見申4:.4-

14) 

晚期的猶太人，想更進一步形容天

主崇高的超越性，所以習慣說天主住在

第三層或第七層天上，更喜用「天」、

「上天」、「威嚴」等字，以代替天主的

名字。耶穌有時也順從了這種習俗（瑪

5:34-37﹔參見希 1 :3 ）。可是耶穌通常

重視的是宗教的真誠精神，即倫理的要

求。他並沒有廢棄禮儀，只不過特別勸

勉世人要以赤心去服事愛慕天主（瑪 5:

17 48 等）

耶穌敢示的天主，固然是無窮無限

的仁慈天主，但同時也是至公至義的全

能天主（瑪10:28 ﹔ 23:15-39 ﹔ 24:36-51 ; 

路 16：”，31; 17:1,2 等）。天主既是全
能的，所以是他在推動著人類的歷史，

並引導人類達到自己的目的﹔是他在準

備末世的事，因此，末世的事，也只有

他知道（谷 13﹔瑪 24: 1 －詣，路 21 :5-

24) 
耶穌給信仰他的人，宣告並賞賜救

恩，給拒絕信仰的人，預告末世時的永

苦（瑪 7:21 ; l 1:22﹔路 10: 12﹔谷 8:

38 ）﹔但天主的至仁和至義是分不開的

( ll房間：23 35﹔路6:28 ），所以如果人道

行愛人的誡命，就時常蒙受天主的憐憫

和寬容（瑪 25:31-46)

以上所述，可說是耶穌福音的基

礎，可是耶穌敢示的特點，不全在乎

此，而在乎宣稱天主是至善的，常寬赦

人罪的，常賞賜人恩寵的大父和慈父。
在舊約經書和晚期的猶太教作品

內，通常稱天主為人民之父或君王之

父，但從未稱天主為個人之父﹔耶穌卻

以家庭的關係，給人揭示天主真是眾人

的大父，尤其是耶穌信徒的慈父（若 l : 

12,23 ）。天主是眾人，尤其是信徒的父

親這端道理，依據的是聖三奧理，另外

依據聖子降生的奧理。「我們得稱為天

主的子女，而且我們也真是如此」（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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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的這種恩典，可用若望對天主下

的新奇的肯定語「天主是愛」（若－ 4:

8, 16 ）來解釋：身為「愛」的天主，在

自己可愛的聖子耶穌內（若－4:9﹔羅 5:

6-1 l ﹔ 8:3 卜”等），把自己的愛情賜給

我們，在他內使我們成為自己的義子，

自己可愛的子女（若－ 3:1,2﹔羅 l :7 ; 

11 :28﹔弗 l :6 等）。耶穌給人呂立示了天

主三位一體的內在生活，即是給人敢示

了天主三位一體的奧理：這算是從亞當

起到耶穌再度來臨為止，天主毆示的絕

頂，換言之，天主聖三的道理，使我們

稍微明白聖于降生，耶穌救贖人類及聖

教會等奧義。明乎此，我們便明白（ 1 ) 

天主在耶穌身上完全將自己毆示給世人

（若 14:9-11 ﹔希 l : 1-4﹔格後4:4,6等）﹔

(2 ）我們藉著基督「才得以進到父面前」

（弗 2: 18 等）

見的三位體奧義、 1711 救贖’救主、

1703 教會。

191 天國
Kingdom of God, Kingdom of 
Heaven, Regnum Dei, 
Regnum Coe/arum 

全部聖經，以一貫之的觀念，即天

國或天主神國的觀念。這觀念為明瞭聖

經，實在非常重要，正因如此，有些神

學家甚至以「天國」為全部聖經的主

題，為此，把聖經一切的教訓，都與

「天國」這端道理連繫起來。以下，我

們首先略述術語上一些問題，然後按舊

約和新約，次第討論天國的由來與特

性。

1. 天國的概念和術語

許多宗教，尤其是唯一神論或傾向

唯一神論的宗教，都具有天國的概念，

而以天國為至高之神所盾的領域。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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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注意的是，聖經並不否認這種概念，

但也不甚重視。反之，聖經內的「天

國」，不在指示天主的居所，而在指明

萬物對天主所有的服從的關係，及天主

顯出其勢力和光榮的領域。

古時的祖宗，而後以色列選民所崇

拜的「雅威」 上主，不是一個地方

的神祇，而是創造天地唯一而永在的天

主。這是創所含有兩種傳說的教義（鄧

1-3 ），這也是申（ 6:4 ）之傳說，諸先

知的宣言和教理（依 40:12-26 ），聖詠

的要義（ 89:6-14 ），及諸智慧者的靜思

（德 17:18 ）。筆者認為，以民所懷有的

天主為君王及天主之國的觀念，不是來

自達味所建立的王朝，而是出於天主創

造萬物之信仰：達味的王位只不過稍微

影響了默西亞為君王的概念而已。

創造萬物並掌管萬物的天主，自然

是宇宙和人類←尤其是選民以色列

于的君王：「上主為王，萬世無疆」

（出 15: 1 8﹔亦見 11-17 節）

許多聖詠，尤其是 92-100 九首，

述說天主是天地、人類，特別是以民的

君王。為什麼天主是宇宙的，而特別是

以色列的君王呢？看答案的對否，便可

了解人類的墮落和救恩史。實際上，萬

物自然服從造物主之旨意，可是萬物之

靈一人類 卻背叛天主：「因為所

有的人，都犯了罪，都失掉了天主的光

榮」（羅 3:2：，亦見 l 1 :30-32 等）。由於
天主任各人隨意去享用自主之權（智 12:

8 等），自然有的人，不幸是大多數的

人隨從私意，背棄天主的聖意。由於人

類這種屬倫理的緊張，乃發生善惡的衝

突，由這種衝突，稍微可以解釋為何天

主揀選了以民，為何主耶穌教訓我們祈

禱辭中要說：「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

旨意承行於地，如在天上一樣」。身為

萬物之靈的人，甘心拒絕天主的權柄，

於是墮落成了「義怒之子」（弗 2:3)

把自己放在天主之愛以外，這樣人只有

苦害自己，卻不能拯救自己，唯有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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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寬恕人，使世人與自己和好。自從人

犯罪背棄天主後，天主多次照顧人，使

人歸正，可是常是個人的，或最多也不

過是部份人的﹔但藉著默西亞的降臨，

全地的人類 如果顧意的話一一「都

要看見天主的救援」（路 3:6 ）。由於默

西亞的來臨，世人那種倫理的緊張，事

實上雖然沒有全部取消，可是大大鬆強

了。默西亞以真理，以慈悲，叫人知道

天主是愛，使人甘心重新服從天主，即

甘心接受天主的制度一一他的「王

制」，他的王國。天主的這種神圈，是

天主藉著默西亞賜與世人的鴻恩。「天
國」這概念實在包含敢示的主要道理，

如普遍性的救恩’聖神的恩賜，永生的

保證。無怪有些學者主張天國這端道

理，根本包含全部的敢示。

2. 舊約中的天國概念
有些學者以為以民關於天國的概

念，是在建立君主政體以後產生的，但

這種意見與事實不符。在出 15 ；戶口：

21,22 ﹔ 24:8,9及申33:5等處，天主不但

自現為以民的君王，而且也白現為宇宙

的君王，為人類歷史的推動者與領導

者。其實，天主為王這一觀念，對以色

列子民有著特別的關係：因為只有天主

是他們的領導者，是他們的牧者，是他

們的君王，所以以民覺得天主的王位，

對自己闢係特別深重，為此，當民眾要

求基德紅為王時，他回答人民說：「我

不作你們的君玉，我的子孫也不作你們

的君玉，唯有上主是你們的君王」（民8:

23 ），由於同樣的緣故，撒慕爾不肯答

應民眾的要求，不肯給他們建立君主政

體（撒上 8:7 ﹔ 12: 12 ）。

雖然，到公元前第十世紀中葉，在

以民間建立了王制，但以色列的君主卻

與埃及和巴比倫的君主，全不相同。為

埃巴兩國人民，君王是他們的至大之神

的化身，而為以民君王不過是天主的代

表，代替天主行事而已。古代中國人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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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這一點，也頗似以民，視皇帝為替天

行道的人，因此，皇帝的地位最為尊

高，沒有其他地位可以超過，故此皇帝

也稱為「天于」。但是「天于」一詞，
絲毫不表示皇帝神化。事實上，如果他

不聽從天命，天（即天主或上帝）就藉

著人民，點免這樣不堪當的「天子」。

中國歷史上這樣的例子不少，其中最著

名的是榮、約兩位暴君。按以民歷史家

的看法，保存於耶京的君王寶座，不是

某王的御座，而是天主的寶座。因著這

種概念，編上28:5記載：「他一一天主

一又從我的眾子中．．．．．．選拔了我兒子

撒羅滿坐上主王國的寶座，治理以色

列」﹔編上29:23 ：「於是撒羅滿坐在上

主的寶座上，代他父親達味為玉」（見

編下 9:8)

很值得注意的是：在建立王制之

後，以民對天國的概念更深入了，也更
普遍化了。換言之，天主的國並不只限

於選民，也包括宇宙及萬民。再說，這

種概念不是一種高尚的神話，而是他們

信仰唯一神論的結果。這種信仰顯示流

露於詩詞、禱詞及歌曲中，且含蓄在先

知們所喜歡引用的詞句裡：「萬軍的上

主」（編上 29:11-13﹔詠 29﹔ 74:12-17 ﹔

104 ﹔ 105；約 38﹔依 6:3-5; 40:12-26 ; 
42: 10-28 等）。「萬軍的上主」即「宇
宙之主」和「以色列的君王」這兩種稱

謂，在聖詠中多次是連用的，而且可說

充軍之後，選民用這稱謂來表示自己的

信仰：「我的君玉，我的天王．．．．．．」（詠

5:3 ﹔ 44：氏的：25 ﹔ 84:4 ﹔ 145 ，請特別

注意：詠47 ﹔ 93-100 ，即所謂「讚揚上

主主位的歌詞」）。一方面因為天主創

造了萬物，另一方面因為他管轄萬物，

梅瑟及古來的先知們，已宣稱上主也統
治異民的歷史﹔對這端道理，證據很

多，今只提出亞9:7 ，所謂的「依撒意亞

默示錄」（依 24 27 ），及依 41:21-29 ﹔

44:6 8 等。再說，諸先知書所載關於異
民的神諭，也都同時證明這端道理。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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肋米亞給我們存留的一句話，可以當作

他講此教理的代表語句：「萬民的君

玉，誰能不敬畏你？這是你應得的，因

為萬民中所有的智者，和他們所有的王

國中，沒有誰與你相似」（耶 10:7)

按以上所說，天主的圍在今世，常

居於緊張的環境中，這是因為一一猶太

經師說一世上不肯接受天主的權力，

各人寧願順從自己的私心而生活。可是

如此的答覆，尚未能完全解決問題，故

此經師們又詢問：這種緊張的狀態是要

永久存在呢，或是將有一天這種狀態會

停止呢？先知們業已作答。晚近的猶太

經師只將先知的道理加以詳解而已。那

麼，據先知們的答覆，我們可以選現代

的天國的緊張狀態，一到「上主的日

子」，尤其是一到默西亞的時代，便要

溶解。「上主的日子」這論題，就如舊

約許多其他論題，與別的幾項問題有牽

涉：如上主的正義，上主的審判，上主

的王位，特別與上主的默西亞論題有

關。關於默西亞替天主作王，管理萬

民，此處只提出重要的經節：創 49: 8-

10﹔戶 24:15-19﹔撒下 7﹔依 2: 1-5﹔見

米4: 1-5 ; 5: 1-4﹔依9: 1-8 ﹔ 11:1-16；詠

2:22 ﹔ 45 ﹔ 72 ﹔ 87 ﹔ 89 ﹔ 110﹔耶23: 1-8 ; 
33:12-18 ; 30: 18﹔則 34:23-31 ﹔ 37:23-

詣，匣 9:9-10 ° 

？為舊約時代的人，默西亞本人和默

西亞的國度，或藉默西亞所要建立的天

圖，是屬於末世的，而新約時代耶穌所

建立的神園，還沒有完成，當他再度來

臨時，才告完成。觀乎此，我們就能放

心地說：天國的終向是普遍性的，因為

天主要拯救萬民，同時也是末世的。但

是如同在舊約時代，選民以色列不能看

作是普遍的天圈，而只是天國發展的最

有效工具﹔同樣在新約時代，耶穌的聖

教會，雖然為廣揚並建立天園，算是最

有效的工具，但與天國仍不是完全相同

的。

總而言之，天國的歷史顯然分作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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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第一段是預備時期：以民蒙選（申

7:6-11 ）﹔第二段是天主藉聖教會在地

上實踐時期：關於此重大論題，見天國

比喻（瑪 13 等）﹔第三段是天國完成時

期，亦稱屬於天上的階段，或賞報的階

段。先生日們對此早已有所指明，如依2:

1-4 ﹔ 24-27﹔米 3: 12 ﹔ 4:7﹔岳 3 ﹔ 4 等
處。日後吾主和宗徒將它解釋得更為詳

細，見瑪24 ﹔ 25﹔格前15:20-28﹔默20:

14, 15 ﹔ 21:1-22:5 等處。
到耶穌誕生的時期，天國的觀念瀰

漫籠罩著以色列于民﹔可是這觀念相當

複雜，絕對沒有像新約中那種純淨高尚

而一致的觀念。偽經撒羅滿聖詠集，尤

其是第17首所包含的天國意義，就是那

時代人對天國所懷有的最普遍的概念。

按這些聖詠，普遍性的天園，變成了以

民的國﹔天國那些超性的特點，也變為

地上之國的特點。當達味的後裔默西亞

來臨後，一切外邦的暴君和異民，必被

驅逐出離耶京，聖京必要清淨﹔默西亞

要將全體以民集合起來，治理他們，使

他們公正而聖潔地度日。那時外邦的民

族要前往耶路撒冷朝聖，好在那裡觀望

天主的光榮。其他的偽經，如喜年紀 1:
17－詣，哈諾客書”，猶大的遺囑 22:

2 ，巴路克默示錄 72:2 6 ，厄斯德拉卷

四 12:32 ﹔ 13:35 50 ，息彼拉神諭血的，

808 ，十八端祝福文（ Oratio 18 Benedic

tionum ） ，以及猶太經師許多神學作

品，與以上所提及的撒羅滿聖詠集頗相

類似。當時又興起了熱誠黨人

(Zealots ），將這種對國家獨立的期

待，改變成一種政治的趨向，於是決定

要興起義師，從聖地將羅馬人趕走，用

武力建立默西亞的國度。他們認為此一

行動是為衛護天主的光榮，故此深信天

主必會幫助他們，必使他們獲得勝利。

耶穌自然沒有附和，且也不能附和他

們：因為他們的狹義國家主義，完全與

耶穌拯救萬民的博愛主義（瑪 8:11-13)

大相逕庭。不過，誰也不能否認熱誠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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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愛國主義感動了民眾，甚至連宗徒們

在耶穌升天那一天，還問老師說：

「主，是此時要給以色列復興國家嗎？」

（宗 1 :6 ）。以民對耶穌誤會最大的原因

不外是：耶穌所宣講的是天國，而以民

期待的卻是以色列王國，達味王國，即

相似達味王國的一種光榮之圓。

此外，在耶穌時代，猶太人對天國

還懷著另一觀念，即所謂末世的觀念。

關於這一觀念，學者們雖然還沒有完全

瞭解，可是一般學者都承認它的特徵

是：世界將有一種根本的改變，天主將

藉一種可驚奇的大力干與，使世界的面

間，尤其是人類的歷史，全然改觀。天

主要藉著一個奧妙的人物，即「人子」’
成就此大改變。這位人子，不僅是先存
的，而且是屬於宇宙的，他的使命特別

在於施救。藉這位人子，天主要在世上

建立天國，而突然結束今世。這位人子

是拯救者，不但拯救選民，而也拯救眾

異民﹔他的統治將是強而有力的，屬倫

理的，至公道的。除此大綱外，猶太人

的偽經，還含有許多荒誕無稽之事，這

只是反映小民的夢想和希望而已，不必

詳介。至於具有末世色彩的天國觀念的

來源，大概是來自達，尤其是第二和第

七章。至於最重要的文件，參見厄斯德

拉卷四 7:33 ﹔ I 1 :44﹔哈諾客書 37-71 ﹔

94:6-1 l ﹔ 97:2-5﹔巳路克默示錄 51﹔並

參閱智3:6-8 ，梅瑟升天錄10: 1-7 ，息彼

拉神諭血 670 IV 40-46 。

3. 新約中的天圍觀念
耶穌宣講的天國要義，就本質說，

雖與舊約所講的，和吾主時代一般猶太

人所期待的，具有末世色彩的天國有相

似的地方，與洗者若翰所宣告的天國，

相似的地方尤多（見瑪 3:2 ﹔ 4:17) ，但

究竟具有不少的分別。實際上，耶穌所

宣講的天國，是一種臨近的，迫切的，

生活的，可尋求的，其有救恩的，具有

決定性的﹔並且這一切特性，都與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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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行為具有奧妙的連繫。藉著耶穌，

天主賞賜眾人新而且大的恩惠（谷 2:

21,22﹔路 16: 16 ）﹔藉著他，而且只有

在他身上，先知們的預言都應驗了（路

7:22 ）﹔藉著他，末世的救恩時期開始

了（谷 l : 15 ）﹔魔鬼被打倒了（路 l 1: 

20 ）﹔並且由於耶穌來到世上，眾人尤

其是卑微的，貧苦的，犯罪的人，都被

邀請來接受福音，獲得永生（瑪 l 1 : 

28 ）。藉著耶穌，天國已經來臨的明顯

證據，即是救恩的宣告，罪惡的赦免，

各種疾病的治療，尤其是人們的革新和

聖潔 β 耶穌所宣講的，或更好說，耶穌

所建立的神圖，不是屬於宇宙的事變，

也不是帶著喧赫勢力和光彩的外表，反

之，是隱藏於那謙和良善的默西亞的行

為中，只有心懷信仰的人，才可發覺

它，接受它。但是，為那些無信仰的

人，這樣的天圓，不幸地卻成了一塊絆

腳石（路 10:21-24﹔瑪 l 1 :6) 

此外，耶穌所講的天國一一在新約

中，有時也稱為基督的國：瑪 1 O: 21 ; 

13:41 ﹔ 16:28﹔路 1 :33 ; 22:29,30 ; 23: 

42﹔若 18:36﹔弗 5:5﹔哥 1: 13﹔弟後 4:
卜 18﹔伯後 1: 1 l ﹔默 1:9﹔格前的：29一

尚有領人深入其奧理的一些特點，為稍

微明白吾主的歐示，有加以略述的必

要。新約中的天圈，有時是純然屬於末

世的，如瑪8: 1 l ; 22: 1-4﹔宗 14:22﹔谷

14:25﹔路 14:15﹔格前 6:9﹔迦 5:21 等

處。在這種末世論的見解下，天國就與

「天堂」為同義詞了，如路 13:28 ：「幾

時你們望見亞巳郎、依撤格、雅各伯及

眾先知在天主的國裡’你們卻被棄在

外．．．．．．」。參見瑪 5:4,8,12，凹，20﹔谷9:

47﹔宗 14:22﹔路 14: 15 ; 22: 16﹔得前 l : 
5 等處。

此外，新約中還有不少論及天圓，

或天主的圓的經文，含有兩種思想：一

方面是指耶穌降生於世所帶來的救恩，

和他經過聖教會所施與眾人的救恩﹔而

另一方面是指耶穌再度來臨時，那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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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的完成，即永生。要仔細辨別每一

句記述天圓的經文章節，看那一處是指

今世的教會，那一處是指末世的天國，

事實上談何容易。為此，學者提出四、

五種辦法，使人更容易地去了解天國的

深意。今筆者對這些學說從略，只提出

一些能更具體地領導讀者去體會天國奧

理的原理：

3.1 首先應該考慮降生為人的耶穌的

奧理，與他所建立的天國之奧理

所具有的關係：比如耶穌升了

天，可是還沒有獲得他那外面的

至大光榮，所以我們期待他的顯

現（弟前6: 14等）﹔同樣，天國已

經建立，可是，應等到耶穌再度

來臨時，此天國才會完全現出它

的光榮。見默l 1: 15﹔路22:18﹔弟

後 4: 18 。

3.2 從耶穌升天之後，到耶穌再來
時，在世上建立一一有的人不滿

意「建立」二字，但筆者覺得此字

合乎聖經的敢示一堅固而擴展

的天主的圈，即是聖教會。因

此，有時天國的特性也歸屬於聖

教會。這種現象，在天國比喻裡

（瑪 13 ）可以看到。羅 14: 17 ：「其

實，天主的圍，並不在吃喝，而

在於義德、平安以及在聖神內的
喜樂...... J ’這句話，無疑是指

世上的教會。參見谷 l 0: 1 5﹔路

17:20,21 ﹔格前4:20﹔哥4: 1 l ﹔得

後 l :5﹔伯後 l : 1 l ﹔默 l :9 等處。
3.3 「天國」有時與「生命」或「永生」

是同義詞，如果「生命」是指「聖

寵」和「永光」’同樣，「天國」

也是指那在世上的義子的超性生

命，和在天父家庭裡的永生、永

光。見谷 9:43-47﹔羅 6:4﹔弗 4:

18﹔哥 3:3 及瑪 19: 17﹔若 3:36 。

明瞭了這一點，自然也可了解為

何「恩寵」（ grace ）也含有兩種觀

念．即使信仰的人成為天主的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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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聖寵或寵愛（羅 5:2,17) ，以

及聖寵的完成：永光或永生，如

聖伯多綠寫道：「為此，你們要

束上腰，謹守心神，要清醒，要

全心希望在耶穌基督顯現時，給

你們帶來的恩寵」（伯前 1: 13 ）。

總而言之，在新約內天主的王權，

有時與耶穌的王權為同義詞，並且耶穌

的王權，既然是藉聖教會而施行，難怪

教會的王權，也應視作耶穌的王權。見

弗 1 3 章。

4. 結論

基督徒稱為「愛慕主的顯現的人」

（弟後 4: 8 ）﹔他們之所以愛慕主的顯

現，是因為那時他們要「承受自創世以

來，給他們所預備了的國度」（瑪 25:

34 ）。自然，信友要問：天國在主顯現

時，是怎樣的？聖經答說：「天主的國

帶著威能降來」（谷 9: 1 ）。聖經也告訴

我們：天國的來臨，與「人子」的來臨
密切有關（~馬 16:28 ），因為「父不審判

任何人，但他把審判的全權交給了子，

為叫眾人尊敬子，如同尊敬父」（若 5:

22,23 等）。又問﹒何時光榮的天國要

來？對這一難題的答案，在新約中有其

難解的經文，如谷9:1 ﹔ 13:30﹔瑪10:23 ﹔

路 17:20,21 ，也有一些較易解的經文，

如瑪 24:1-35﹔得前 5: 1-1 l ，就連這些
比較容易解釋的經文，也不能將此奧理

之謎完全揭曉。信友在世，直到主再來

時，其唯一的義務應是「醒竊、祈禱」

（谷 14:38)

見 1453 恩寵、 2500 默西亞論、 418 末世

論、 1703 教會、 460 再來， 794 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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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使者l
Angel, Angelus [Messenger, 
Angelus] 

此名在希伯來文及希臘文上，都有

四畫

「使者」之意，我們稱之為「天使」或「天

神」。在聖經上多次提到他們。在一切

古老的宗教中，都有他們的存在，是神

人之間的中間受造物，亦被稱為「天主

的眾于」’或「天主的兒子」（創 6:2 約

1:6; 2: 1 ﹔詠 29:1 等），聖者，勇者，

強者，高超者，忠僕’臣僕’至高者之

子，天使，衛護之神等（詠89:6 ﹔ 82:6 ﹔

78:25﹔約21:22﹔詠103:20﹔達4:10,14 ﹔

智 7:23)

聖經上雖然沒有明言他們的受造，

但在一切有關的經文中，暗示他們為天

主所造，因為「天主造了天地，海洋和

其中的一切」（出 20: 11 ）﹔詠 148 篇更

講一切天使及受造物來讚美造物的上

主。

在做示及人類歷史的開端，便有天

使作為的報告：「革魯賓」防守樂園的

去路（創 3:24 ），天使顯現給亞巴郎和

羅特（創 18 ），顯現給雅各伯（創 28:

12,13 ），天使陪伴以民過曠野（出 23:

20 ）。如此聖經上不斷的提及他們的作

為，直至舊約最後的一本書為止。在新

約時代，只有撒杜塞人否認天使的存

在，而被耶穌所斥責（宗 23:8﹔瑪 18:

10 ﹔ 22:30﹔谷 12:25 ﹔ 13:32 ：，路 16:22 ﹔

若 l :51 等）。在耶穌的生命中，有數次

天使發顯（瑪 4: 1 O﹔谷 1: 1 k 路 22:

43 ），其次如聖母、聖若瑟、宗徒們及

熱心婦女都得過天便的顯現（路 1 :26 ; 

瑪 2: 13﹔路 2:8﹔瑪 28:2﹔路 24:23﹔若

20:12﹔谷 16:5等）。聖伯多祿及保祿在
他們的書信上也不時論及他們（弗 l :21 ; 

得前4: 16﹔哥 1: 16 ; 2: 10﹔伯前 1: 12 ; 3 
22 ），至最後的默示錄亦然（默 5: 11 ; 

10: 1; 17: 1 等）

1. 天使的本性
天使是無肉體的（智 7:23 ﹔希 1:

7, 14﹔路34:39 ），雖然聖經上說他們具

有人的行為，如吃飯飲食等，但這只是

外表的形式，聖經從未論及他們的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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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靈魂，沒有性別，亦無養生護體的需

要：是不死不壞的神體（瑪 22:30﹔谷

12:25﹔路20:36﹔民 13: 16﹔達 8: 17﹔加

下 3 :25,26﹔多 5:5,6；則 9﹔2等）。聖經
上卻提及他們靈性的特長，如智慧、明

悟、聖德、能力、和藹、喜悅、意念等

（創 33: 10﹔列下 14:20﹔詠 103:20﹔約
5: 1等）。天使們的翅膀不見於聖經，是
後來四、五世紀中的基督教會的副產

品，可能是受依 6:2 及達 9:21 之影響使

然。巴比倫帝國時代，其居民亦有敬禮

「革魯賓」的事，其繪畫及影刻亦帶有

翅膀屢見不鮮。相反地，聖經上卻多次

將天使及星辰連繫在一起（詠 148: 1 5; 
約 38:7 ），天使是上主的軍旅，星辰是

天空的萬軍（蘇 6:14﹔依 40:26)

2. 天便與天主和人類的關係
天便是天主的差役，侍衛，立在上

主台前候命以待，祈禱、朝拜、歌頌、

讚美上主：他們雖是純神體，仍不能相

稱的讚美天主（詠 29 ﹔ 89﹔達 7: 10; 4: 
10﹔創 19﹔默 5:7,8 等）。是他們報告

耶穌的降孕，誕生﹔在曠野中受誘惑

時，服侍他，山圖祈禱時，鼓勵他，報

告他的復活升天，要同他再來審判生者

死者。他們完全聽耶穌的支配（希 l﹔弗

1 :21,22﹔哥 1:16 ﹔ 2: 10﹔伯前 3:22 ）。

對人的義務，則是傳達及解釋天主的命
令及旨意，是中保，護守，引導，﹛寺

f詣，亦是天主正義的執行者（達 4: 14 ; 

7: 16﹔多 12: 12﹔創28: 12：，出 33:2 ）。

3 護守天使

在舊約中多次證明義人得到天使的

恩惠，如亞巴郎的僕人（創 24:7 ），兩

位天使救了羅特及其全家（創 19: 1 5 

等），在獅子圈中救了達尼爾（達 6:
23 ），天使保護了在火窯中的三位青年

（達3:46 ），保護了年育的多俾亞（多 5:

4 ）。一位天使護送友弟德至亞述軍營

（友 13: 20 ）。以民的護守天使是彌額

爾，其次如波斯（達 10:13 ），希臘（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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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 ）亦都有自己的護守天使。聖詠上

亦多次提到天使保護人類（詠34:8 ﹔ 91:

11 ）。護守天使的道理在新約中更為明

顯：耶穌論及小子 弱小謙卑的人

一的天使（瑪 18: 10 ）。希 l :14 謂：

「眾天使豈不都是奉職的神，被派遣給

那些要承受救恩的人服務嗎？」宗12: 15 
明證最初教會的教友，己堅信護守天使

之存在。

4. 天便的等級
在充軍之前，為避免使人陷入多神

教的危險，只提天主的存在。充軍之

後，惟一神教的觀念，已在以民心中較

為根深蒂固，才提到他們的名字一一彌

額爾，辣法耳，加俾額爾一一及那侍立

在天主台前的七位天使的小組（多 12:

15 ）。舊約中亦提到「革魯賓」天使們，

只有依書提及色辣芬（依6:2 6 ）。在新

約中，伯多祿論及三種天使 眾天

使、掌權者、異能者（伯前 3:21 ）﹔保

祿提及了五種 總領天使（見此條）

上座者、宰制者、率領者、掌權者（得

前 4:1 6﹔哥 l : 16﹔弗 1: 12; 3: 10 ）。九
品天神之分級，是教會五世紀的產品。

5. 天使的墮落
舊約未曾明言他們曾失足犯罪，只

說有惡神的存在：如在樂園中借蛇的形

體誘惑了原祖犯罪（創2,3 ）。申亦提及

惡魔或惡神之事（申 32: 17 ）﹔新約中則

清楚的說明惡神的墮落，喪失聖寵，入

地獄受罰之事（﹛白後2:4﹔默 12:7-9﹔猶

6 節）

193 天后

Queen of Heaven 
Regina Coeli 

耶肋米亞先知在 7: 18 ﹔ 44:17-25 裡

記述了以色列通國上下，不分男女老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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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貧富貴賤，都敬拜這女神，可是先知

並未提出該女神的固有名字。希臘譯本

在該處讀為「天上的萬象」’因此學者

的意見紛耘不一。到了近代，大多數學

者，都以為「天后」即等於亞述和巴比

倫人所敬拜的依市塔爾女神，以及希臘

和羅馬人的維那斯﹔而這女神的象徵就

是金星。其他學者則主張「天后」是指

月亮神。這話似乎不甚合理，因為在閃

族宗教裡，月亮神名叫「欣」，而且月

亮神係屬男性，而耶肋米亞所稿的是天

后，女性。

194 天秤
Scales, Statera 

這個名詞在聖經上常是以雙數出

現，證明舊約上的天秤是由兩個秤盤所

組成的，中間有槓桿’槓桿上有平行的

秤桿，秤桿的每一邊掛有一個秤盤，一

邊放貨物，一邊放相當於秤鍾的石塊或

銀塊，謂之「法碼」（申 25: 13﹔依 46:6;

接 16: 11 ）。被秤量的貨物可能是錢幣或

金屬（創 23: 16﹔撒上 17:5,7 ：，依 46:6 ﹔

耶 32:10 ）及香料等（出 30:24﹔若 12:3 ﹔

19:39) 
聖經幾時提及到天秤，大都是在強

調公道正義，不可以法碼欺人（肋 19:

36﹔申25: 13﹔則45: 10 ，亦見亞8:5﹔歐

12:8﹔米 6: 1 l ﹔接 l 1: 1 ﹔ 16 ：口， 20:23 ﹔

德 42:4 ），於是天秤成了公平的象徵。
大概古時天秤的構造已是相當精確，這

由天主命厄則克耳以天秤衡量自己的髮

鬚可證（則 5: 1 ) 

天秤也有其象徵的意義：約伯希望

秤量一下自己的痛苦，已證其所受的痛

苦遠勝過他所犯的罪過（約6:2 ）。巴比

倫的國王被天主在天秤上衡量過，被發

現不夠分量（達 5:27 ）。在默示錄上那

位騎黑馬的騎士手中拿著天秤，是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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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饑餓（默6:5 ），因為幾時貨物需要衡

量配給，是在說明物質缺乏，人民生活

痛苦（見肋 26:26﹔則 4: 16) 
考古學家曾經在辣市沙木辣（ Ras

Shamra）發現幾個銅質的秤盤，盤子的

邊緣上有四個洞眼，用以串在秤桿上，

也發現了一批石質及銀質的法碼。這些

皆是公元前十四或十三世紀的產物，證實

了聖經上對天秤的描述是完全正確的。

195 天主經
The Lord’s Prayer, 
Oratio Dominica 

教會中最普及常用的一段最完善的

經文，是耶穌親口傳給宗徒們的「天主

經」’分別見於瑪6：弘 13 及路 11 :2-4 。
前後三者基本上雖然相同，但形式卻有

出入：前者較長，後者較短。現今教會

所用的「天主經」’是根據前者而來，

今略舉二者的異同如下：

開端的呼號，路僅以「父啊」來代

表瑪繁長的「我們在天的父」。其後瑪

按照猶太人所習用的「七」字，列舉七

條祈求，路卻沒有守此成規，將第三祈

求：「願你的旨意承行於地，如在天上

一樣」’及第七祈求：「但救我們免於

兇惡」’省略過去。其次在第四祈求

上，也稍有出入，瑪載：「我們的日用

糧，求你今天賜給我們」’路謂：「我

們的日用糧，求你天天賜給我們」。至

於許多誓反教徒在經文後面所加念的：

「天下萬圖，普世權威，一切榮耀，永

歸於你」’雖然已大致見於古老的宗徒
訓言 （ Didache）中，卻不見於上面引證

的瑪、路原文，可能取材於編上 2 9: 

10 ，而進入禮儀用途中。最後之「阿

們」’亦然，是猶太人慣用的經文結尾

詞（見該條）

「天主經」在聖經上的出處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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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亦有不同：瑪將它安置在耶穌傳教

生活的開端，出於耶穌在葛法翁附近山

中聖訓集中，而路則置於耶穌在世生活

的末期，是耶穌在伯達尼村莊（距耶京

三公里左右）的附近，親口傳授給宗徒

們的。

為解釋上述的不同，當然我們不必

強調耶穌曾經兩次，及在不同的地方教

授了「天主經」﹔相反地，我們可以確

信耶穌只一次用阿拉美文傳授了這段美

麗的經文。它的兩次記載及互異處的解

釋，按照大多數學者的意見是：當瑪及

路兩福音成書時，「天主經」業己譯成

希臘文，這一點可以由第四祈求的「日

用糧」一詞證明。蓋這詞句在希臘文

中，是絕無僅有的一個罕見詞句，而兩

部福音卻將之照錄不誤，只不過瑪的記

載曾被加以整理，以適用於禮儀中。路

的記載卻比較保存了「天主經」的原來

面目。

「天主經」中的七項祈求中，前三

項是與天主的神國有關。第一項：「顧

你的名被尊為聖」：名字即是位格的代

表，也就是說天主自己被尊為聖，受光
榮、崇敬、欽崇。此一祈求中的動詞以

被動式出現 7 「被尊為聖」’這是沿用

猶太人不願直接提及天主的聖名之故，

故此它的真意應是：「天主，求你光榮

你自己」’亦即在人之前顯示你外在的
光榮，如此使世人認識，承認，加入你

在世所建立的默西亞神國 聖教會﹔

「願你的國來臨﹔」使世人皆遵行你的旨

意，即是遵守你的法律和誠命：「願你

的旨意承行於地。」後四項中的第一

項，是求天主照顧我們物質生活的需

要，最後三項是求天主維護我們神性的

利益。「但救我們免於兇惡，」可能是兇

惡的事物，不論是肉體的或神性的，琨

時的或永遠的，亦可能是兇惡的魔鬼。

教父德都良稱「天主經」為全部福

音的提綱或縮寫（ PL 1,1255 ）。的確，

在第二項祈求中，我們「願天主的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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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而天圓的建立亦就是福音的中心

思想。

196 天主的山
Mountain of God, Mons Dei 

世間古今中外的民族，對於曬巖峭

壁的崇山峻嶺，大都懷有驚愕崇拜之

意。這對那些慣居於平原地區的百姓，

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是以各民族大都

有自己的聖山。中國著名的五嶽就是一

例。它們高聳雲霄，可望而不可及，使

人頓生奧秘神聖的感覺。聖經中的以民

亦不例外，聖經上道及「天主的山」或

「聖山」之處，更是不勝枚舉。

「天主的山」第一次出現，是與梅

瑟的被召有密切關係的西乃山（出 3: 1; 

見 4:27 ﹔ 18:5 ﹔ 24: 13﹔戶 10:33 ）。很
可能這座位於西乃半島南端，高達兩千

多公尺的峻山，在以民之前早已為本地

的居民米德揚人視為聖山了。但是米德

揚人雖然一向被視為惟一神教的崇拜
者，卻並不能說是以民沿用了他們的習

俗，而重視西乃山。蓋出3: 1所說的「天

主的山」’是與以民的領袖梅瑟及全體

以民有著直接密切關係的山。在這裡梅

瑟應當遵命脫去腳上的鞋，以示崇敬

（出 3:5,6 ）﹔在這裡梅瑟領受了拯救以

民的偉大使命（出 3: 10 ），也是在這裡

以民與天主立約結盟，領受法律（出

19-24 ）。後來厄里亞先知受迫害時，

亦投奔這座「天主的山」來避難（列上

19:8) 
除上述者之外，熙雍山亦稱聖山，

或「天主的山」（詠 24:3﹔依 2:3 ﹔ 11 :9 ; 
米4:2 ）。究其原因，並不是因為熙雍具

有什麼本身了不起的價值，而完全是因

為天主自己揀選了它，作為自己的居所

所致。因此，其他一切高聳峻峭的大

山，便相形見拙了。它成了以民牢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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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的堡壘盤石（詠 43:3 ﹔ 125: l ﹔岳 3:

5 ），一切善良的以民將由它獲得祝

福，及經過它而讚頌至高的上主（詠24:

3,5 ﹔ 120-134 篇）

巴商山有時亦稱為「天主的山」（見

詠 68:16,17)

但是在這數座以民歷史上的「聖

山」中，只有熙雍山具有「末世論」的

意義，在這裡上主將獲得君玉的榮耀

（依 24:23 ），散居流亡的以民將在其上

盛宴高歌（依 25:6-10 ﹔ 27：日， 66:

20 ），上主將一視同仁，使履行正義的

外邦異民，亦有份參與這座聖山上的歡

宴（依 56: 1-8），異民要向它奔赴，聆

取法律聖訪︱︱（依 2:2,3 ）。雖然惡意的外

邦人要向它圍攻，但終不得逞，因為上

主要親自保護它（區 15:10 ）。它將成為

宗教的中心（匣 14:16 21 ）。在聖經上

熙雍多次是耶路撒冷的代名詞，讀者由

上述的引證經文中，自可領會。

見 1930 盛會山。

197 天主顯現
Theophany, Theophania 

「天主顯現」是經學上的術語，指

天主假借感官可覺察的形像或人物顯現

與人，嚴格來說，是與「神視」和「夢

境」有別。「神視」和「夢境」平常只

涉及人的想像，天主的顯現卻涉及人的感

覺，使人實在藉天主假借的事物和形像，

見到，聽到，觸及到純為神體的天主此時

此刻的親臨。像這樣的顯現，舊約、新約

都時有所記述，尤以舊約為然。

天主顯現方式不一，有時令人見其

形而聞其聲，有時令人聞其聲而不見其

形，前者如天主顯現給亞當與厄娃（創

3:8-24 ）、亞巴郎（創 12:7 ﹔ 17:1-22 ）、

依撒格（創26:1-6 ）、雅各伯（創32:25

31 ﹔曰：9-15﹔參見出 6:2 3﹔歐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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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後者如天主顯現給在昌勒布山牧

羊的梅瑟（出 3: 1-4: 17 ）、亡命到昂勒
布山的厄里亞（列上 19:1-18 ）、給耶穌

授洗的若翰（瑪 3: 13-17﹔參見若 1:29-

34 ）、得見耶穌顯聖容的三位愛徒（瑪

17:1-8﹔參見若 l 2:20-32 ）。在曠野

中，天主往往這樣顯現給梅瑟和以民

（出 19 ﹔ 20: 18-20 ﹔ 24﹔申 4:10 14 ）。
舊約內常提到「上主的使者」，「或

天主的使者」（創 16汀， 13 ﹔ 21: 17 ; 22: 

11, 14 ﹔ 31:11,13﹔出 3:2,6 ﹔ 14:19 ﹔ 23:

20-23﹔戶口：22-35﹔民2:1-5 ﹔ 6: 11, 14; 

13 汀，訓，22﹔匣 l : 11, 13 ; 3: 1,6 ﹔ 12:8 等
處），新約亦常提到（瑪28:2﹔路 l : l l ; 

2:9﹔宗 5: 19 ﹔ 8:26,39 ﹔ 12:23 等處）。
但這位「上主的使者」出言行事，尤其

在舊約內，無異天主自己，所以應視為

天主的顯現。參見「上主的使者」條。

此外，在舊約內，天主亦常借人形

顯現與人，如創 l 8: 1-15 ；蘇 5:13-15 ﹔
民 13 。天主又常以自然界赫赫威嚴的鷺

人現象，表示自己的蒞臨（詠 18:10-

16 ）。這些現象不外是雷鳴（出 19: 16 ; 

20: 18 ）‘閃電（出 19: 19﹔詠29:3-8 ）、

地震（出 19: 18﹔民 5:4,5﹔詠 97:2-6 ）、

烈火（創 15: 17﹔出 3:2 ﹔ 13:21,22 ﹔ 19:

18 ）、風暴（出 19:16,19﹔約 37:1-12 ﹔

依30:30 ），尤其是雲’雲竟成了天主長
期蒞臨，實際可覺察的現象（詠 18:10 ﹔

97:2 ）。在曠野行程中，天主藉雲柱作

以民的嚮導（出13:21,22 ﹔ 14:19-34﹔申

l :33 ），在會幕門口乘雲降下與梅瑟交

談（出口·9-11 ﹔戶 l 1:25 ﹔ 12:5﹔申 31:

14, 15﹔參見瑪 17:5 ﹔ 26:64 ）祝聖會幕

和聖殿時，上主藉雲覆蓋會幕，充滿聖

殿，認定會幕和聖殿為自己的居所，以

贖罪蓋作自己顯靈施訓的講座（出 25:

22 ﹔ 40:34,35﹔肋 16:2﹔戶 7:89﹔列上

8:10,11 ）。上主乘雲領導以民，衛護以

民，教訓！以民（戶 9:15-23﹔詠 78:14 ﹔

99:7) 
上主原是無形的純神，他的本體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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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感官可能覺察的對象，人是不能看

見天主的（出 33 :20-23﹔申 4:12，的－20 ﹔

參見若 I: 18 ﹔ 6:46﹔弟前 6:16﹔若一4

12 ）。天主顯現，為就合人性，借用形

聲，使人得知天主此時此景的存在，與

人發生外在的接觸，原是天主照顧開導

世人所用的一種微妙方法。

舊日以民堅信，任何人見了天主就

難免死亡（創 32: 31 ﹔出 19:21 ：，依 6:
4 ）。這並不是說人見了天主就要死，

而是說人不可冒失違犯天主的尊嚴，擅

自接近天主，而自冒死亡（出 19:10-

13 ，日，25 ﹔ 20:19﹔參見智 l 1 :25-27 ）。

如天主自願屈尊顯現與人，人見了天
主，不但不死，反而更為有福（創 32:

25-31 ﹔出 24:9-1 l ﹔民 6:22,23 ﹔ 13:

22,23 ）。為此，聖經上的記載一些見寵

於天主的義人，在生時再三見到了天
主，生活得更為幸福，如亞巴郎、依撒

格、雅各伯（創 12:7 ﹔ 17 ﹔ 18 ; 26: 

2,24,25 ﹔ 35:9 ）、梅瑟和以民中的一些

長老（出 24:9-11 ），尤其是梅瑟時與天

主見面長談，加惠以民（出 24:15-18 ﹔

戶口：5-8﹔申34: 10 ）。所謂「面對面」’

是指親密有如朋友而言（出 33: 11 ），並

非指梅瑟實在見到了天主的真面目，而

只是見到了假借的形像（出 33: 18-23 ; 

戶 12:8 ）﹔雖然如此，梅瑟仍不敢與天

主正面相對，天主的尊嚴逼使他不敢對天

主正面仰視（出 3:6﹔參見依 6:1 5 ）。聖

經上常以大自然赫赫威嚴的現象，描繪天
主的顯現，不但為表示天主是大自然的主

宰，而且也是為表示天主神聖不可侵犯，
令人起敬生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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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萬象」，或「天象」（申 4: 19 ; 

17:3 ），或「天上群星」（耶8:2 ）等詞，

等於依 24:21 所講的「天上所有的軍

旅」，即指外邦人所敬拜的星辰。這種

星辰的敬拜，由巴比倫漸漸進入了近東
各國。以色列民族因執信於唯一神教，

從開始即反對星宿的敬禮，並且創 l : 

14,15 明說天上的光體：太陽、月亮和

星宿，是天主所創造的，作者不言而喻

的教訓！選民，外邦人所恭敬的星宿只是

受造之物，並且是為幫助世人的生活而

創造的。在申4: 19 ，梅瑟十分清楚講述

這端道理說：「當你舉目望天，觀看日

月星辰和天上的眾星宿時，切不要為之

勾引，而去敬拜事奉。那原是上主，你

的天主，分賜給普天下萬民享用

的．．．．．．」。殆到公元前第八第七世紀

時，先是亞述，而後是巴比倫的宗教禮
節和信仰威脅著以民，甚至連他們也開

始敬拜「天上萬象」。熱心的君王，如

希則克雅和約史雅以及先知們，如依

24:21 ﹔耶 8:2 ﹔ l 9: 13﹔亞 5:25,26﹔索
1 : 5 等，都一致攻擊這種不正當的崇

拜。這種星辰的敬禮，按智 13:2,9 ，雖

不算為最下等的邪禮，然而總是觸犯唯

一的真天主。從第七世紀起，以民開始

獻祭給「天上萬象」’此風俗直到新約

時代有些地方仍保存著，因而聖保祿要

使基督徒絕對遠離它，便寫了那句很坦

白而又很嚴重的話：「外教人所祭班

的，是祭耐邪魔，而不是祭把其

神．．．．．．」（格前 10:20)

按聖經所載，人們在天象之中特別
恭敬：

( 1 ）太陽（申4: 19﹔約 31 :26﹔則 8: 16 ; 

依 24:23 等）

(2) 月亮（申 4: 19﹔約31:26 ），也許耶

7:18 所謂的「天后」’是指月亮﹔

( 3 ）黃道帶（列下 23:5)

(4）亞 5:26 所記述的撒雇特，似乎是

一個亞述的星神 Ninib ，克注是

土星神。

見 193 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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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天主的使者

Messenger of God, 
Angelus Dei 

見 50 上主的使者。

200 天主的名字
Names of God, 
Nomina Divina 

見 190 天主。

201 天主的黨羊
Lamb of God, Agnus Dei 

羔羊在梅瑟法律之前，即已成為獻

祭的犧牲（創4:4 ﹔ 22:7 ）。以民出埃及

後，尤其梅瑟法律完成之後，羔羊成了
最主要的獻祭的犧牲（見祭爾巴、輸越

節），並且羔羊多次被視為無罪無辜，

無依無靠的象徵（依曰：7﹔耶 11:19 ）。

若翰指證耶穌為「天主的羔羊」（若 1 :29-

36 ），一方面是暗示耶穌為真正的愉越

節羔羊（出 12:3-28﹔格前 5:7﹔若 19:

36 ）﹔另一方面暗示耶穌即是依曰：7所

記的那如羔羊般的「上主的僕人」（瑪8:

17﹔路口：37﹔宗 8:32﹔伯前2.泣，希9:

28 ）。默示錄中，曾二十八次稱耶穌為

「羔羊」’這「羔羊」不但是待宰的羔羊

( 5: 12 ; 7: 14; 12:11 ﹔ 13:8 ），而更是

坐在天主的寶座上，永遠在光榮中作王

的羔羊（ 5:8,12,13 ; 6: 16; 7:9,10 ; 13: 

8; 15:3 ; 17: 14; 21 :27 ﹔ 22:1,3 ），這

是因為他用自己的寶血救贖了世人的原

故（ 7:14﹔若 3: 14 ﹔ 8:28 ﹔ 12:34﹔伯前

1: 19 ）。洗者若翰稱耶穌為「天主的羔

羊」’也表示已經來臨的默西亞，並不

是為人民所希望的，耀武揚威，得勝仇

敵，建立達味王國的君王，而是忍苦受

辱，用自己的寶血、聖死，聖化世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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羔羊。名叫「天主的」羔羊，因為他完

全屬於天主，且是天主所揀選而樂意接

受的犧牲。

見 171 l 救贖、救主。

202 天主的照顧

P『ovidence, Providentia 

「天主的照顧」這個名詞，在希伯

來文及希臘文上是沒有的，但這並不是

說它的觀念不在聖經範圍之內，相反

地，在聖經上相當豐富地、以不同的方

式及言詞，來表達及重述天主照顧的事

實。它是天主的思念、道路、計劃、忠

告及天主的議決，它是不可測量的，奇

妙無比的，最明智的，美好善良的，至

公至義的，是所向無敵，無往不利的

（依 5: 19; 14:26,27; 19: 17﹔詠 33: 1 l ; 
曰：6﹔約 38:2 ﹔ 42:3 等）

1. 對自然界的照顧

天主不只造了天地萬物（創 1 ），並

且也給一切受造之物定立了法律，加以

掌管（創 8:22﹔耶 5:22-24 ﹔ 31:35-36 ﹔

約38.刃，詠 148:6等），及保存（詠 104﹔
約38 ）﹔在母胎內造化人類（約10:8-11 ; 

詠 22: 10; 139: 13-16 ），賜與人及走獸

生命（約 10: 12 ; 12: 10 ﹔ 33:4﹔詠 104:

凹，30﹔依42:5 ﹔ 57: 16﹔宗 15:25 等），

使雨露下降，滋潤大地（創 27:28﹔詠

65:10-14﹔約 38:25-30﹔耶 5:24﹔撒上
12:16-18 等），或將之封閉，不使下降

（列上 17: 1 ﹔亞 4:7 ）﹔是天主自己來裝

飾田野間美麗的百合花（瑪6:28-30﹔路

12:27 ,28 ）。

2. 在以民的歷史上

以民全部歷史的每一頁，無不在十

分清楚明顯地指出，上主對以民所施的

特殊照顧。這個民族自聖祖的搖籃時

代，直至默西亞即將到來的曙光初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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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無時無刻不在受著上主的特殊照

料，將它由一切民族之中提拔出來（申

7:6 ; 14: 2﹔詠 33: 12; 135:4﹔亞 3:

1,2 ），成為自己的百姓（詠 95 ：后，7﹔依

43:1,15 ）﹔將他們由為奴之地埃及拯

救出來，引領他們經過無人煙的曠野，

幫助他們征服佔領聖地，將他們安置在

預許與他們祖先的福地（創 15: 7; 17: 

8 ），並與他們訂立盟約等，這一切無

不是在證明天主如何照顧了以色列民族

（見詠 78 ﹔ 105 ﹔ 106﹔蘇24﹔厄下9﹔友
5 等）。申命紀的中心思想可說就是天

主對以民的照顧，以民所受的一切苦

痛、磨難、壓迫、恥辱，以及所獲得的

光榮、幸福，無不是以民是否遵守上主

盟約及梅瑟法律的結果（申 4:25-31·

28: 15司的﹔民主 11-15; 3:7,8,12﹔撒上

4 7：，列上 13:33,34 ﹔ 14:22-24 等）

3. 在人類的歷史上

雖然天主特別照顧了以民，但先知

們強調他並沒有將其他一切民族忘記或

棄之不顧（亞9:7 ），天主時時利用他們

來完成自己的計劃（依 7:18; 10:5 14 ; 

耶 25:9 ﹔ 27:6﹔則 26:7﹔依 41 :25 ; 43: 

14 等）。在天主的作為中，對人類比較

有直接關係的，有洪水滅世及巴貝耳塔

的事蹟（創 6-9 ﹔ 10:1-9 ），索多瑪及哈

摩辣的滅亡（創 19 ），天主懲罰那些壓

迫以色列的民族（亞 l :3 ﹔ 2:3 ），使培

肋舍特人及阿蘭人遷居（亞9:7) 。上主
一切對人類的作為，都是在準備天主神

國的建立（依2:2-4 ﹔ 10: 12 ; 14:26; 18: 
7 ）。這個神圖將要統治世上一切的國

家（達 2:3 卜的﹔ 7; 8 ）。

4. 對個人的照顧

不只是自然界的萬物、國家及團體

是天主照顧的對象，而個人也包括在上

主照顧的範圍之內。諾厄、亞巴郎、依

撒格、雅各伯、若瑟及梅瑟的個人事蹟

的記載，無不清楚地指出了這一點，其

中尤以若瑟的遭遇最為突出，天主以他

202 

的上智措施，使一件惡事生出美好的結

果來（創的泠冷﹔ 50:20 ）。「人心裡都

策劃自己的行徑，但他的步伐卻由上主

支配」（鐵 16:9﹔見 19:21 ），這種信念

在以民的心中是非常深刻的。上主指定

每人的壽數（約 14:5﹔詠 139:16 ），破

壞惡人的計劃（約5:12-16 ）。上主使自

己所愛的人受痛苦磨難，以改正他的過

錯，增加他的幸福（約 5: 1 7-”, 接

3: 11, 12﹔羅 8:28 ：，希 12:5-11 ）。故此人
人應以赤誠的信心，依靠上主慈祥的照

顧（詠37﹔瑪6:25-34﹔路 12.泣，24等）。

5. 照顧的本身

天主對外的每一種照顧行為，都在

4顯示天主本性的不同特點，他自永遠便

知道將要發生的事情，並將之報告人類

（列下 19：肘，依 41:22 ﹔ 42:9 ﹔ 44:7)
他更將特殊的使命賜與他所親自揀選的

人（耶 1 :5﹔依 45:1而 49:1-5 ），規定

每一事蹟發生的時刻（依60:22 ），諸如

災禍（亞 5: 13 ：，米 2:3 ：，依 32:2﹔則

3 5: 5 ）、報復（耶 51: 6 ）、降罰（耶

8: 12 ）、懲治及審判萬國（則 30﹔3﹔依

13: 6 ：，岳 I: 15 ; 4: 14﹔北 15 節，索

1:7,14-17 ）、救援（依 49:8 ）等。連世

間的一切災禍也都有天主的安排或許可

（亞 3:6﹔依 47:7 ）。這些災禍有時是來

自原祖父母的犯命，或「五城」的過犯

（創 18 :20 ），有時卻是為煉淨他所特選

的百姓（申 8:2 ），或義人（約 l ﹔ 2﹔智

3:6 ），有時亦是為賠補他人的過犯，比

如「上主的僕人」所受的痛苦（依 53:4-

10 ），或者是來日永生的保證（詠 16: 11 ; 

49: 16：，智 3: 1-3 ﹔ 5:15-16 ）。

罪惡是與天主的至公至聖絕對相

反、勢不兩立的，因此，對於人罪惡的

來源，聖經總是強調，來自人的白由意

志（申 l I :26-28 ﹔ 30:15-20﹔耶21 :6﹔德

15:15-17 ），而與天主是無關的﹔但是

從另一方面來說，聖經也強調天主統治

人的心靈意志：「君主的心在上主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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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有如水流，可隨意轉移」（鐵 21: 1; 
見耶 18:6﹔詠 33: 15﹔匣 12: 1 ）。現在
問題就發生在這裡：既然天主統治人的

自由意志，又如何可說罪惡的來源完全

歸咎於人自己呢？只是說天主有時可使

人的罪惡生出好的結果來，是不夠的

（創 50:2 見的：5 ）。其次聖經上還有不

少的說話方式，似乎完全是相反天主的

聖德、仁愛及正義的，比如：天主使法

郎的心（出 4:21 ; 7:3 ; 9: 16﹔羅 9:

17,18 ），使以民的心（依 4: 10﹔瑪 13:

10-15﹔谷4:10-12﹔路8:6,10：，若 12:39-

41 ）變成頑而不化的硬心﹔拒絕了厄撤

烏（創 25:23﹔拉 1:2,3﹔羅 9:12,13) , 

使以民目盲心盲（依29夕， 10 ），激動人

作惡、騙人（撒上 26: 19﹔撒下 16: 10; 
24: 1 ﹔列上22:20-23 ）及反叛（民 9:23)

等。為正確的明瞭及解釋上述，以及其

他類似的說法，我們應當注意兩點：其
一，以民向來完全不分某某事物的首因

及次因，而將一切事物的發生籠統地皆

歸首因一天主，雖然明知有人為的次

困在，但後者是無關重要的﹔其三，以

民的作者不分何者是天主直接所為的，

或只是容忍准許的。

但新約卻特別強調天主對一切人的

慈愛，一視同仁，他使陽光照耀善人，

也照耀惡人﹔賜雨露與義人，也賜與不

義的人（瑪5:45﹔見谷6:35 ）﹔要求世人

對天主的照顧有絕對依恃的心（瑪 6:25-
34 ﹔ 10:28-31 ）。天主對一切世人照顧的

最明顯的證據，是他拯救全人類的計

劃，並不分猶太人，或外邦人（羅l 1 ）。

見 2156 預定、 1840 揀選、召選。

203 天主的全副裁裝
God’s Armour, Armatura Dei 

武器具有象徵性的意義，在新約

中，只見於保綠的書信。他將傳教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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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視為基督的戰爭，而他所用的武器

是無往不利的（格後 6:7 ﹔ 10:4 ）。教友

們的生活亦是一種戰爭，教友應利用自

己的武器（羅 6: 13 ﹔ 13:12 ），為獲得勝

利（弗 6:10-17 ）。「應穿上天主的全副

武裝」為抵抗「這黑暗世界的霸主」。

保祿更清楚地描寫各種武器的用途：

「用真理作帶」，不只是福音上的真

理，而是積極地、絕對地、反抗一切的

虛偽﹔「以正義作甲」’就是心靈要正

宜，倫理要完整﹔「以和平的福音作

鞋」（弗2:17) ，教友應努力地爽快地接

受及傳揚福音，則和平及勝利必定在
握﹔「以信德作盾牌」’這「信德」不

只是個人主觀的一種信念，而是天主所

敢示的全部真理，有了這真理，就可以

「撲滅惡者的一切火箭」’即一切的邪

說異端﹔「以救恩當盔」’「救恩」本

是末世的特恩，但教友現在已分享佔有

了它，是初熟之果，是必得「救恩」的
保證﹔「以聖神作利劍」’天主聖神居

在人心中，敢示人利用福音上的真理，

來退卻一切的誘惑，就如耶穌退了魔鬼

的誘惑（瑪 3: 10 ）。

204 天主敢示教義憲章
Constitution on Divine 
Revelation, Constitutio 
dogmatica de Divina Revelat1的1ne

「天主散示教義憲章」’是梵蒂岡

第二屆大公會議所發表的十六個文件之

一，於 1965 年 11 月 18 日正式通過公

佈，敢示憲章雖然只有六章二十六節，

比起其他大文件少之又少，但曾經過四

次修訂之後，才得通過，由此可見參加

大公會議的教長們，對此一文件的嚴正

慎重態度。教長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

此文件在神學上佔有極重要的位置，因

為其他文件都應以天主的散示，以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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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對天主敢示的信仰為依歸。

本憲章雖然名為天主敢示憲章，實

際上是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對聖經所

發出的宣言。先說明天主的聖言是由天

主發出，為邀請人類接受天主的友誼

（第一章）﹔而後講述天主的聖言保存

在聖經和聖傳裡，並傳授給一脈相承的

教會（第二章），因聖神的默感而成書

（第三章）﹔繼而敘述舊約的救援史（第

四章）和救援史的頂峰一新約彼此間

的關係（第五章）﹔最後以聖經在教會

的生活中所佔有的重要性作結，因為聖

經是教會的「生命之糧」’是教會「精

神生活澄清不竭的泉源」

本憲章的特色，在於特別強調聖

經、聖傳與教會訓導權彼此之間的關

係：「以權威解釋所寫或所傳的天主聖

言之職權，只屬於教會生活的訓導。她

藉耶穌的名義而行使權威，但教會的訓

導權，並不在天主的言語之上，而是為

天主的言語服務。教會訓導權所教的，

僅是由傳授而來的﹔換言之，她謹遵主

命，並藉著聖神的默佑，虔敬地聽取，

善加護守，並忠實地陳述天主的言語。

凡她因天主毆示所公佈為當信的一切，

都是由這一個信德的寄托物所吸取的。

因此，可見聖傳、聖經及教會訓導權，

按天主極明智的計劃，彼此相輔相成，

三者缺一不可，並且三者按各白的方

式，在同一聖神的推動之下，同時有效

地促進人靈的救援」（見第 ro 節）。同

時本憲章也特別鼓勵每位信友研讀聖

經：「給基督信徒們當敞開到達聖經的

鬥徑．．．．．．因為天主的話應當供給給一切

的時代。為此，教會以慈母的心腸，設

法促使合適而且正確的各種語言之譯本

出版，尤其按聖經原文翻譯更好．．．．．．」

（見 23 節）。「所以一切神職人員，特

別是基督的司祭們，以及其他如六品、

傳教員、依法負有講道職務者，務必致

力於勤讀聖經，及精細研究﹔．．．．．．神聖

的公議會，也同樣剖切並特地勸告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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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信徒，特別是修會的會士們，要藉

著多讀聖經，去學習「耶穌基督高超的

知識」（斐 3:8 ），「因為不認識聖經，

即不認識基督」（聖熱羅尼莫語），所以

要甘心情願地，或藉著充滿天主言語的

聖禮儀，或藉著熱心閱讀，或藉著適合

此事的講習會，以及藉其他受教會司牧

批准及督導的，而在我們現代到處盛行

的方法，去接近聖經。要記住！祈禱當

伴隨著聖經閱讀，為形成天主與人之間
的會話﹔因為「當我們祈禱時，我們向

他說話﹔當我們念天主聖言時，我們聽

他講話J（聖盎博羅削語）」（見25 節）。

見2480默感、 l 114信德的寄托、 1703 教

會（ 5)

205 太陽﹝日頭l
Sun Sol 

太陽在古東方民族宗教歷史文化

上，佔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格外是在一

切閃語系民族中，無不將之l視為神明，

而加以頂禮崇拜的，惟有在以色列民族

中，卻明文規定，不可崇拜太陽（申 4:

19; 17 :3 ），因為太陽與月亮，只不過

是天主創造的「兩個大光體」’用以控

制晝夜而己，絕非什麼神明（創 1: 16 ; 
詠47:16 ）。只這一點，就可以看出以民

宗教之偉大及高尚，絕不與當時一般人

的信仰及迷信而同流合污。可是，法律

上雖然如此規定，事實上，人心總是傾

向於符合潮流的，是以無怪乎在猶大王

默納舍時代，以及他的一些繼位人執政

的時期，以民也的確在國王的倡導下，

敬禮過太陽神（列下 21 :3,5﹔耶 8:2 ）﹔

並且這種敬禮在民間已是如此之普遍，

致使約史雅圖王雖然大刀闊斧地實行宗

教改革，但仍未能根除淨盡（列下 23:

5' 11 ﹔見則 8: 16 ）。貝特舍默士、依爾

舍默士、赫勒斯及哈爾赫勒斯等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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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與太陽敬禮有關的城名。

太陽在聖經上，按著古今中外一般

習俗的說法，有日出日落之語（創 15:

12﹔創刊：23; 32:31 ﹔出 22:26 等）

它是永恆的象徵（詠 72:5 ﹔ 89:37 ）。太

陽黑暗失光，是上主震怒的表徵（向巴

比倫發怒：依13: 10﹔埃及：則32:7﹔以

及在世界的末曰：岳 2: 10; 3:4; 4: 15 ; 

亞8:9﹔哈3: 11 ﹔瑪24:29﹔谷曰：24﹔路

11:25﹔宗2:20﹔默6: 12 ; 8: 12; 9:2; 16: 
6 ）。耶穌被釘於十字架上時，太陽亦

曾昏暗失光（瑪27:45-56﹔谷的：33﹔路

44-49﹔若 19:28-30 ）﹔可是，在上主勝

利凱旋的日子上，太陽卻將大放光明，

以顯示上主的榮耀（依 30:26)

至於若穌厄時代太陽停止的記載

（蘇 10:1-11 ），可作以下的解釋：天主

使太陽的光線特別反映在地平線之上，

使戰場上的人看了，好似太陽還在照耀

一樣。

206 太陽城
City of Sun, Civitas Solis 

「太陽城」（依 19:18 ），就是厄里約

頗里城，聖經上稱之為翁城（創 41 :45 ; 
則30: 17 ），以其巨大的太陽神廟聞名於

古東方的文化世界（耶43: 13 ）。它位於
開羅附近，在波斯帝國時代，曾有大批

的猶太人僑居於此。時至今日，在此地

仍有「猶太人山丘」之名的存在。

見 1581 翁。

207 太陽神

沙瑪市是亞述和巴比倫人的太陽神

名，是與叔默爾人的太陽神 烏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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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稱的。他為人所尊奉，已見於
公元前兩千多年前的文件。在古東方人

的幻想中，他是一位乘坐太陽輸，日復

一日的周遊世界宇宙的神明。他視察一

切，洞悉一切，是光明智慧的神，是最

聰明的判官，他按照法律來審判賞罰一

切。他是欣神（月亮而申）及寧加耳女神

所生的兒子。是以在美索不達米亞地區

的女神廟中，按等級他次於月亮神，卻

高於依市塔爾女神。為東部閃語系的阿

加得人是一位男性的神明。他的女伴

（妻子）名叫舍尼爾達，或阿雅﹔但是

為西部閃語系的烏加黎特人及古代的阿

拉伯人，他卻以女神的姿態出現。

他態像的特徵’是一位坐在寶座

上，頭戴有角的三層帽，手持圓環及拐

杖，長鬍鬚的神明。在他面前立有太陽

圓盤，盤中有指示四個方向的指針，及

四條光明四射的光線。

他亦是巴力斯坦古代民族頂禮崇拜

的對象。這點我們可以由一些聖地的地

名得到證賞，比如貝特舍默士（蘇 15:

10 ; 21: 16：，撒上 6:8 等﹔亦見其他兩個

同名的城市，蘇 19:38﹔民 1 :33 及蘇 19:

22 ），舍默士水泉（蘇 15:7 ﹔ 18:17 ）。

見913欣、 1087阿市托勒特（依市塔爾）。

208 太古史﹝創世紀前十一章﹞
Primeval History, Historia 
Primaeva [First 11 Chapters 
of Genesis, 11 Priora Capita 
Geneseos] 

所謂「聖經的太古史」’是指創 1-

11記載的史實，即指那些有文獻可考以

前的人類史事。但是，這太古史所記載

的，並不是學術性的世界史導言，而是

天主救恩史的前奏曲，載有宗教的基本

道理。這前奏曲包括人類歷史一個很廣

闊的階段，即由天主創造宇宙開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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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前億年？），直至選民的始而且亞巴郎

為止（公元前 1850年）。正式的救恩史
由他開始。在這短短十一章的記述中，

問題最多，最難，也最複雜，其中有些

問題尚待解答。我們分下列各點討論。

1. 內容與結構

太古史的內容可分六段：

1.1 天地萬物的創造（ 1 :1-2:25) 
在這部分裡，論創造的工程有兩篇

多方面不同的敘述：第一篇（ 1:1 2:3) 
富有詩惰，以詩體形式，寫出高深的神

學思想：「天主」按照自己奇妙智慧的

計劃’以全能的聖言，造成一個盡善盡

美的宇宙和其中的萬物﹔又賜人帶有天

主的肖像，使人成為萬物之靈，和地上

一切受造之物的管理者。在這篇內八次

重說天主所造成的一切，都是美好無缺

的（ 1 :4,8，間， 12，時，21 ，泊，31 ）。

第三篇的敘述（ 2:325 ）富有畫意：

以「人」為主題，描寫「雅威」（上主）

好像一位陶匠，用土形成第一個人的身

體，然後吹了一口生氣，使人在靈性生

活上分享「上主」自己的生命。此外，

又描寫「上主」對人周詳的照顧，不但

將他創造的第一個人安置在樂園內，而

且還從他身上造了一個女人，使他得到

相依為命的喜樂。可是，這福樂的生活

是有條件的，那就是服從「上主」的命

令（ 2: 17) 

1.2 原祖達命受罰（ 3:1-24) 

此篇敘述與創l沒有關係’但與創2

則有密切的關係，記載人妄用「上主」的

恩惠和自己的自由，違反「上主」的命，

因此，失掉原來的幸福。無疑的，聖經

的作者在此願意說明的，是人生痛苦的

來源：囡驕傲的背命，人使自己與天

主、與他人及與一切受造物的關係混亂

了，因而使自己走上死亡的路（ 3: 1 ι 
19）。但這沒有自救希望的人，仍然獲

得「上主」將要仁慈施救的預許（3: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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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殺弟的罪（ 4:1-24)

人違背了天主，因而也陷於仇視親
兄弟的兇惡，破壞家庭及社會制度。加

音因怨而殺害亞伯爾，並且因此為自己

招來了極大的英禍﹔雖然他個人重獲

「上主」仁慈的保證（ 4: 15 ），但他犯罪

的惡果，又在他後裔的身上彰顯出來：

他們雖在文明上大步躍進，但因傲氣卻

不顧正道人倫（ 4:17 24 ），從此人類就
開始罪上加罪。不過「上主」並未捨棄

人，為實行他的救恩計劃，他賜給亞當

另一個兒子，名叫舍特（ 4:25-26 ）。在

此，作者加上由亞當的兒子舍特至諾厄

的家譜，以暗示「上主」所預許的救援

所要走的途徑（ 5:1-32)

1.4 人類的敗壞引致世界萬物的毀滅

(6:1-8,14) 
人類的敗壞敵對天主的計劃，為

此，「上主天主」把整個人類，除了義

人諾厄全家以外，全用洪水消滅，連地

上的受造物，除了每類幾對生物以外，

全遭淹沒﹔不過「上主」由於認識人性

的軟弱，洪水以後，便使救恩史開始一

個新階段：今後寧願以仁慈，而不再只

照正義對待人類（ 8:21-22) 

1.5 天主與諾厄定立和平盟約（ 9:1-17) 
正如原祖曾蒙受上主的祝福（ 1 

28 ），同樣諾厄全家也蒙受了傳生新人

類的祝福，尚且天主還與諾厄立定了永

遠的和平盟約，這盟約關及全人類和地

上一切生物的幸福（ 9:8-17 ）。接著，

在創 9：時間29 所插入的短篇，目的是講

述為什麼諾厄的三兒（含）的後裔，沒

有領受諾厄的祝福。此後，聖經的作者

開始注意人類各民族的起源，以預備講

述以民歷史的開端。

1.6 世界各民族的發展和分散（ 10-11)

世界各民族原出生於諾厄的三個兒

子，在地面上漸漸「按疆域，語言，宗

族和國籍」（ 10:5,10,31 ）分佈開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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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創10 ，這一切好像完全出於天主的計

劃，但在創刊，作者說明各民族的分散

及語言的區別，另有一緣故，就是因為

他們願意自立自主，以極端傲慢的行為

建造巴貝耳塔，當作他們集團勢力的標

記﹔「上主」便使他們的計劃失敗，叫

他們語言混亂，因而紛爭四散。

天主為全人類的計劃，因人的惡行

好似又破壞了，依人看來，已沒有成功
的希望：這是太古史悲劇的結論。但是

在閉幕前，作者卻暗示一個富有新希望

的轉變，那就是在創刊· 10 26內所插入
的諾厄的兒子閃的家譜﹔這家譜正暗示

這希望，因為閃特受了「上主」一閃

的天主一的祝福（ 9:26 ）。閃的第十

代後裔就是亞巴郎，他是以民的鼻祖。

從創12章開始，作者將他介紹給讀者。

由亞巴郎「救恩史」正式開始。由此天

主就用一個新的方法，即「選拔之

道」’為實行他的計劃﹒他特別選了一
個人，賜給他特殊的許諾，使他以信

仰，完全委托於天主的引導，且因信仰

成為「萬民之父」（ 17:45 ）及「人類的
福源」（ 12:3) 

2. 太古史內不同的傳說

誰若留心閱讀創1-1 1 ，就發覺在太

古史內包含著一些互不相關，有時還彼

此差異的古代敘述。

2.1 論創造天地萬物

論創造天地萬物的工程，有兩篇不

同的傳說：頭一篇（ 1:12:2 ）用「厄羅

因」（ Elohim＝天主）為創造者的名稱，

並對於這位造物主表示最崇高的形而上

的觀念﹔第二篇（ 2:3-25 ）用「雅威」

(Jahve ＝上主）為造物主的固有名詞，

並以擬人法描寫他的工作。那用「雅

威」為天主固有的名詞的傳說，解經學

家稱它為 J 傳（ Jahwistic tradition 三雅
威傳說）：用「厄羅因」的傳說則稱為

P 傳（ Priestly tradition ＝司祭傳說）。

請參閱「梅瑟五書」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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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描寫創造工程的次序及目

的，在這兩傳說內又有分別：頭一篇多

注意天主的智慧及全能，且形容人帶有

天主的肖像，好像在世上當作天主的代

理人，管治萬物﹔第二篇則特別點出上

主天主對人親密的關係，且寫出男女兩

人在上主的照顧下，所辜受的萬分幸
可苗 。

2.2 論洪水

論洪水的記載（ 6-8 ）也是依據這兩

個不同的傳說編寫成的。這兩個傳說在

這記載內，多少還保存著其特點（如 6:

5-8用「上主」’ 6:9-22則用「天主」），
甚至所記載的，在字面上，有時也白相

矛盾（如 6: 19 ﹔ 7:8 與 7:2 引入方舟的生

物數目的不同， 7:4, 12, 17 與 7:24 ﹔ 8:

5, 14 洪水期限的差別）
由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創的作者

把這些原來有獨立性的傳說收集起來，

他雖理會到這些傳說彼此雖有衝突，但

卻願意保存其原來的性質，而不把這些

不同的敘述調整起來，因為他所注意

的，只是這些傳說所傳述的史事核心，

而不是史事的細節。這是古代的「史

法」。研究太古史，就不得不留心這一

點。

3. 太古史與自然科學
近代已分為專科的科學（如天文

學、地質學、古生物學、人頹學等

等），曾詳細研究了宇宙、地球、人類

等的起源和演進。科學家研究所得的結
論與太古史照字面的意義的描述，固然

有許多衝突，譬如：創的作者表示一種

靜力的宇宙觀，即天主在短短的工夫內

造成了一切，並且萬物從起初都是完備

全美的﹔但依據科學的動力宇宙觀來

說，宇宙及萬物是由原始最簡單的狀態

發展而來的，且仍不斷繼續演化，發生

新的形體和生物。此外，依照天文學的

推算，地球所屬的太陽系，是在三十至

六十萬年前形成的﹔照生物學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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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的種種生物，連人在內，是由最低

級的有機物，經過萬萬年漸漸演變出來

的，人類只在幾十萬年前才出現的。

依據創 4:2 ，從起頭，在世上同時

有畜牧時代及農業時代，但依照史學的

結論，由遊牧時代至務農時代，卻經過

了很長的時間。

關於洪水的記載，從科學觀點來

說，絕對解釋不了怎樣洪水高漲得如此

高，使世上的高山完全溼沒（ 7:19-20)'

而這浩大的水量，又怎樣在比較短的工

夫能退落（ 8:3 ）。此外，在太古史內，

還有其他與科學理論互相矛盾的事。

在過去的幾百年內，神學方面，因

過於拘泥於聖經的字句，因此，對於科

學表示嫌疑和抗拒（最顯明的例子，是

羅馬教理部在十七世紀對天文學家伽利

略的裁判）﹔而科學一面，則以聖經太

古史為宗教神話，而加以評棄：雙方面

都沒有注意太古史的本意，並不在於講

解科學問題。聖奧斯定說得對：「天主

聖神沒有叫聖經的作者教訓人科學，而

是叫他教人那些為得救有益處的真

理」。因此，他以活用的講法解釋創I記

載的創世「六日工程」（ Hexaemeron) ' 

他以這種描寫方法，為聖經作者所選用

的「文體類型」。依他的意見，天主創

造了一切事物的原料，然後將那些作各

種不同的受造物的原質 （ Rationes

seminales ） ，放入造成的原料內，使這

原質像細胞一般漸漸演變成各種不同的

事物。至於創 2 有關女人出自男人肋骨

的記載，聖奧斯定則說：聖經的作者在

此大概願意把一種含有象徵的奧義，訓

示世人（ De genesi ad litteram, II’ 9.20 ; 
IV, 33, 52; VI, 13 18 ; IX, 17-18 ）。

目前對聖經太古史雖仍評論不己，

但批評家已明瞭，聖經的作者與科學

家，由兩個不同的出發點，探究宇宙萬

物的來歷和人類的原始史：前者以信仰

為起點，特別注意宇宙，尤其是人對天

主的關係﹔後者則由自然科學的觀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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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來推尋宇宙和人類的起源，並且

以人口當作大自然的一份子。如果解經

學家和科學家，都能留心這一觀點而不

越過研究的範圍，那麼，以前他們彼此

間所發生的衝突，必不會再出現。

4. 文體類型與寫作目的

但為明白太古史的特徵’還得研究

作者採用的文體穎型及寫作目的，這另外

是教宗庇護十二世再三給解經學家所叮嚀

的。請參閱「聖神默感」及「人類」通諭，

以及「致舒阿爾樞機主教」的函件。

討論這問題時，最先要問：太古史

是否屬於史事文學。闢於這點，我們先

得聽聽宗座聖經委員會的指示：「創 1-

3 記載歷史性的重要事實」’且特別提

及下列各點：天主是萬物的創造者，尤

其是造了人類，他由第一個男人造化了

女人，全人類是由這對男女傳生下來

的，原祖父母在受造之始，享有完美的

幸福，天主給了他們誡命為考驗他們的

服從，他們在托身為蛇的魔鬼引誘之

下，犯了天主的誡命，因而失掉了原有

的幸福境界，但天主給他們預許了一位

救主（凹，Sa. Ed.,n. 338) 
該委員會指出上述事實的「歷史

性」’並不是說必須看太古史為一本嚴

格的史書，因為由許多的證據可以看出

來，聖經作者的目的，不是著重講述太

古人類在每一細節上，都非常準確的歷

史，因為如上所說，有時他們把兩個不

同的傳說編合起來（如關於創世及洪水

的敘述），卻不說明他個人是主張那一

個傳說。再者，他無疑的認識加色丁和

埃及兩個最古和擁有高尚文化的國家，

但他不顧外國的歷史，而只以太古史內

所敘述的當作以民歷史的序言，說明以

民與其他民族的關係。如此，他從開始

便叫讀者知道：以民將來的歷史關係全

人類的得救，因為在創1-1 l 內，他叫讀

者知道全人類都敗壞了，因此，都需要

救恩。因此，他的目的並不是敘述俗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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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史事，而是由宗教觀點描述一些為人

類歷史有重要關係的事實。

~講述這些史事，作者採用東方人

所熟識的傳說，另外是古代閃族傳下的

故事。近一百年來，在美索不達米亞及

埃及各地所找到的古代文件，論文詞及

著述法各方面，也與太古史相類似，另

外類似是關於宇宙的創造（如古巴比倫

的 Enuma Elish 詩及古亞述的 Eridu

詩）及洪水滅世（如古巴比倫的

Gilgamesh 詩）。除了這幾件著名的文

獻外，還有其他的文件，都證明在東方

古代民族中，早已編成了論宇宙起源的

傳說（參閱神學論集 11期 l 12頁，以及

房志榮神父著的創世紀研究）

不過，太古史雖然在內容及文詞上

與這些傳說有關係，但論教義的內容，

卻有天淵之別。因為東方的傳說是多神

教的，載有各種神祇的譜系及眾神祇的

古怪神話﹔而太古史則是一神教的，描

寫一位唯一的至上者一天主一從有

史之始，便顯示了自己創造了一切，並

按照自己的計劃管理萬物，另外照顧人

類演進的歷程。這至高的唯一天主，就

是以民所崇拜的真神。
由此，我們可以了解太古史文體類

型的特徵：以民既然源自美索不達米

亞，且又認識東方民族的傳說，太古史

的作者便利用這些傳說，或由這些傳說

取出一些說法、隱喻、象徵，如「生命

樹」、「蛇」等等，編成自己的敘述，

不過應當知道的就是：這一切只關係文

字上表面的形式而己，至於其內容卻完

全是新的。

這迴然不同的內容基於以民的宗教

信仰，而這信仰無疑是源於以民從亞巴

郎開始，由天主口中所蒙受的特殊眉立

示。太古史的真正基礎和泉源，就是這

特殊的歐示。是的，我們也不能否認有

一個原始歐示，即承認「天主從起初，

便給原祖父母顯示了自己」（敢示憲章

第三節）。但是，這原始散示在人類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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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歷史的過程中，雖沒有完全失掉，但

所存留的，卻越來越少，且內容也越來

越歪曲不真，對此，有東方古代民族的

創世神話為證。亞巴郎的祖先既然也如

他們東方的同鄉一樣，事奉了加色丁的

各種神明（蘇 24:2﹔友 5:6,9 ），因此，

亞巴郎不能由自己的祖先一已經將原

始散示越來越曲傳了的祖先一接受一

神教的宗教信仰：這新的敢示，是由他

離開了故鄉和家族，蒙受了天主給他顯

示，才開始的。自從他和他的子孫信服

了「天上的大主」（友 5:8 ）以後，這上

主就被稱為「亞巴郎的天主」（創刊：7;

26:24 ），以民「祖先的天主」（出 3:
13 ）。這就是以後給梅瑟顯現的「雅威」

（上主），「全能的天主」（出3:6 ﹔ 6:3 ）。
以民的宗教信仰就這樣開始，並在天主

特殊的照顧和多次全能的顯聖之下，漸

漸發展，直至基督的時代。

太古史記載的宗教內容，就是以民

基於這特殊敢示的信仰的成熟果實。作

者用以民歷史的經驗為出發點，由以民

的信仰來追想和考察他本族選民與世界

其他的民族有何關係，給全人類應盡的

而又是怎樣的使命。如此，由亞巴郎被

選的史實起，回顧以往，把這聖而且所出

生的閃族譜（ 11:10-26 ），歸原於諾厄

(9:18-19 ），由諾厄又歸原於亞當，人

類的始祖（ 5:1-32 ），由亞當又歸原於

天主，萬物的創造者（ 1-2) 

但是，讀者千萬不要誤解，所謂

「回顧」和「歸原」’並不是說「創 1-11

所記載的歷史事實，尤其是其間有關天

主教基本道理的敢示，只是作者推考的

結論，因此，未必甚或一定不是客觀的

史實和敢示」，而是說「這些原始時代

的客觀史實和歐示，經作者在天主默感

的指示下所作的推敲，再次發掘出

來」。因此，創 l 1 l 記載的，不只是以
民宗教信仰的產品，且也是原始時代真

正的史實和歐示。

按照以民這基於史實及基於天主呂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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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的信仰，人類和其他的萬物，都是至

上的神創造的，且這位至高的神，是以

民所欽崇的上主，全能全善唯一的天

主。那麼，他在太初創造的一切也必是

完善的，且人類的原祖在那原始狀態中

也是無罪的，幸福的。但想到實際的人

生，作者又不免發生許多的疑問，因為

疾病及死亡是日常的現實﹔此外，無論

個人、家庭或社會的生活上，都不時遭

遇到痛苦兇惡，且民族與民族問又常起

戰爭。為解答這些疑難，埃及以及東方

各民族中，那些信仰多神教的作家，曾

捏造各種神話，將人類所遭遇的災禍，

歸原於那些彼此妒忌和謀害世人的男女

神祇。但是，信仰唯一神（天主）的以

民，卻在散示的光照下得知，這是因為

人從起初妄用了自己的自由，干犯了天
主的誡命，因而受了天主的懲罰。這太

初的罪行一原罪 的惡果，越來越

利害，不但影響人對天主的關係，而且

毒害了人與人，族與族的交往，甚至也

混亂了大自然的秩序。

不過由同一的敢示，以民也認識天

主對人的無限仁慈，知道他雖以公義懲

罰原祖（以後多次罰世人亦然），卻不

斷顯示了憐憫。在人類經過的漫長的歷

程中，太古史的作者，另外注意天主怎

樣從太初，便預備對人顯施行救恩的計

劃，因為原祖父母藉著「原始福音」蒙

受了救恩的預許（ 3:15 ）。洪水以後，

諾厄重新為自己的後裔，即由他出生的

新的人類，領受了類似的祝福和預許

(9:1-17 ）。這祝福由諾厄又格外的降到

了閃的後裔身上（ 9:26 ）。但在創 l 1: 1 

9 所敘述的，卻又好似使天主的救恩、計

劃落空：世界萬民輕慢上主，興建巴貝

耳塔，作為自救的標記。這次天主懲罰

萬民時，作者不再提及天主施仁慈，好

像天主對萬民的關係絕緣了。但是，正

在這為萬民絕望之際，天主敞開一條新

的路線．他揀選亞巴郎，多次顯現給

他，祝福他，使他因這信仰和服從，成

209 - 210 

為萬民之父和福源（ 17:4-5 ; 12:3) 

總觀以上所述，我們得知太古史並

不是原始人類歷程史事的客觀報告

但卻是客觀的史事一而是以民的信

仰，在天主的默騙下，對原始時代的重

要史事的追述和解釋。是以創1-1 l可說

是以民被選史的序言，也就是說，人類

的太古吏，是天主要實施救恩的開端。

總括一句：創l 1 l是救恩史的引言，而

天主的救恩由亞巴郎正式開始。

見 1816 創世紀、 260 文體類型、 2383 樂

園、 1428 原始福音、 1240 洪水、 1840 揀選，

召選、 776 亞巴郎、 2072 盟約。

209 太員特

月名，來自阿加得文，指示第十個

月，等於現今的十二月中至正月中的月

份，充軍後猶太人仍然沿用（艾2: 16 ）。

見 265 月。

210 夫黎基雅

地區名，位於小亞細亞南部，由夫

黎基雅民族而得名。這個原屬於印度日

耳曼民族的種族，在公元前十二世紀左

右，侵襲了原居此地的赫特人，而強行

佔領了他們的土地之後，定居於此﹔且

建立了夫黎基雅人的王國。當時的領域

包括有：迦拉達、呂考尼雅以及馬其頓

的半部山河。但是，他們的獨立時代並

不長久，終被波斯帝國所吞併，其後又

被劃歸羅馬版圖。此時史家所稱的夫黎

基雅有兩個：其一是西部的真正的夫黎

基雅，其二是東南部以迦拉達為主的夫

黎基雅。前者的邊界北有彼提尼雅，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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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里基雅及丕息狄雅，西有加黎雅、里

狄雅及米息雅，東有迦拉達及呂考尼

雅。他們所敬拜的神，有慕（Mu）齊貝

肋斯（Cibeles）及阿提斯（Attis）等神，後皆

被希臘人所吸收。

聖經上曾經三次提到這個地區的名

字： 2日下5:22謂夫黎基雅人斐理伯被委

任為耶京的總督﹔宗 2: 10 謂聖神降臨

時，在耶京有夫黎基雅的猶太人在場﹔

宗 16:6 ﹔ 18:33 謂保祿第二及第三次遠
行傳教時，當途經夫黎基雅，並在此地

傳佈福音。

211 孔雀

Peacock, Pavus 

據一般學者的意見，可能是希伯來

文中的外來語，只一次見於聖經。又按

照許多古譯本的釋意，應作孔雀解

（註：此字不見於希臘譯本）。當時撤

羅滿與希蘭王合夥造船航海，自塔爾史

士（可能就是古時排尼基人在班國南部

瓜達爾幾維河入海處的達爾得索城及海

港）運來聖地的貨物中，除了金、銀、

象牙和猿猴之外，亦有這裡我們所討論

的孔雀（列上 10:22﹔編下 9:21)

212 巨人﹝勒法因、組斤、勒法

因平原l
Giants, Gigantes [Rephaim, 
Raphaim; Zuzim; Valley of 
Rephaim, Val/is Raphaim] 

1. 「巨人」
「巨人」一詞，在希伯來原文有「以

強力攻擊」之意。不可否認：聖經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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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提到了巨人的存在。但是關於巨人的
解釋卻不甚容易，而且意見頗多：

1.1 創 6: 1-4 ，將巨人的存在及「天主
的兒子與人的女兒結合」的事，

放在一起，二者都發生於洪水之

前。聖經上的這種記載看來似乎

是神話﹔也就正因有這種神話外

衣的存在，使過去不少的學者，

作出了一些可笑及不可能的解

釋。但在聖經學進步的今日，學

者們已大都認為「天主的兒子」所
指，不外是當時尚崇拜惟一真神

天主的民族，亦就是舍特民族

（創 5: 1 3 ﹔ 4:26 ﹔ 5:22 ）﹔「人的

女見」是背棄了天主而奉事邪神

的民族，也就是加音的後代（創4:

8-17,19 ,24 ）。兩個民族的混合通
婚，自然會在宗教及倫理上造成

一種混亂矛盾的狀態，是為天主

懲罰人類的主因，故此這是歷史

上的一件事實，而也就在這時有

巨人的存在。那麼，按著同一上

下文的規則來說，這些巨人，也
應是歷史上的真人，而不是神話

中的虛構人物，雖然它的表達方

式似乎是屬神話的，實際上所說

的巨人，不外是當時民族中的一

些著名英雄，用了誇大的文筆被

描述出來（見戶口：刃，申 3: 11 ）。

除了這些巨人之外，尚有：

1.2 阿納克人，意思是「長頸人」（戶

13: 22﹔申 l :28 ; 2:19-21 ; 9 
25 ）。在以民進入聖地之前，他

們居於猶大支派的地區，其中心

是赫貝龍，被若蘇厄打敗（蘇 11:

21,22 ）。在迦薩、加特及阿市多

得也有他們的遺蹟。

1.3 勒法因人：他們居於約但河之東

部地區，自赫爾孟至阿孟’被阿

摩黎人戰敗及消滅（創 14:5 ﹔ 15:

20 ﹔ 21 ﹔申 2:11,20 ﹔ 3: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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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遺族王放格被若蘇厄打敗（蘇

12:4; 13: 12 ; 17: 15) 

1.4 厄明人﹒原居於摩阿布地區，為

一個人數眾多，勢力強大，及體

格魁偉的民族，他們與阿納克人

同被稱為勒法因人，但摩阿布人
稱他們為厄明人（申 2:10,11 ）。

1.5 組斤人：居於阿曼一帶，亦是人
口多，勢力強及體格高大的民

族，被阿孟人所戰敗，是屬勒法
困的一個民族（申 2:20,21 ﹔見創

14:5) 
的確，據考古學者的研究，證實遠

在公元前四干多年，巴力斯坦有些強大
的民族居住過，尤其是約但河之束，這

有他們遺留下的巨石墳墓為證

(dolmen ）。這些巨石古墓或廟宇至今

猶存。當那些文化低落過半遊牧生活的

以民，甫進聖地時，見到這些壯大宏偉

的建築，聽到人們對這些古人的傳說，

於是用了誇大渲染的筆法，寫出了他們

的歷史，於是以「巨人」來代表強悍而

有力的人，將長九肘寬四肘（四點五公

尺乘二公尺）的古墓，說成了「巨人」的

「床」（申 3: 11 ）。這同亞毛斯所說的阿

摩黎人「高大似香柏’堅固如橡樹」

如出一轍，完全是言過其實的說法（亞

2:9﹔亦見戶口：33 ）。但是，偵察聖地

的探子所見的，及聖經上所提的種種

「巨人」，都未能阻止住以民佔領聖地

一一「巨人」所居之地，且都是見以民

而生畏，聖經以譏諧的口吻來論及他們

（申 9:2 ），這更證明所說的「巨人」是

與常人無別的強悍民族而已。而這些

「巨人」 強悍民族一的共同特點

是驕傲、昏愚、仗持己力，因而與天主

作對（巴 3:26-28﹔德 16:7﹔智 14:2 ）。
值得一提的另一點是：在人類各民

族的歷史上，人們的心理好似都在驚訝

擁護身材特別高大強壯的人，好似圖家

民生的安危，都置於這種人的保護之

下，以民亦不例外。聖經上所記載的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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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哥肋雅（撒上 17:23-54 ），其他數個培

肋舍特人（撒下 21:16-22 ﹔ 編上 20:

4,6,8 ），及撒烏耳（撒上10:23 ）等都是。

2. 「勒法因」
「勒法因」一詞，除了指客納罕地

的強悍民族之外，亦有幽魂的意思，就

是那些人死後降入陰府的「幽魂」（依

14:9 ﹔ 26:14,19﹔詠 88: I l ﹔籤 2: 18; 9: 

18; 21:16) 

3. 勒法因平原
地名，意謂「巨人」’位於猶大與

本雅明支派的交界處（蘇 15:8 ﹔ 18: 
16 ），是達味與培肋舍特人數次交戰的

戰場（撒下去 18,22 ﹔ 23: 13﹔編上 l I: 15 ; 
14:9,11,13 ）。此處之土地甚為肥決（依

17:5 ）。此地區之得名，可能是來自古

代的傳說，相傳巨人們曾在此區居住之

故。雖然聖經上稱之為山谷，但事實上

是一個盆地，故此思高本正確地將之譯

作「勒法因平原」。此平原在耶京之西

南，今名貝卡或巴卡（ Beka, Baka ）。

213 巴耳

「巴耳」一詞，本來是「主上、主

人、佔有者」的意思 R 比如家主、牛

主、井主等（見出 21 :28 ，凹， 22:7-14 ﹔

民 19:22,23﹔依 l :3﹔約 31:39 ），在聖
經上都以「巴耳」來表示。但若加以冠

詞，則成了邪神的專用名詞。客納罕人

是多神教的信奉者，他們以為每一地

方，都有一位神明主宰，通稱為巴耳

（神）。再加上地方或事物名，故此樹

有樹神，泉有泉神，山有山神等等，以

此類推。這很相似中國民間的所謂土地

神、火神、風神、鬥神、壯神等的迷信

說法。聖經上對那些沒有加以地方名以

作區別的邪神，通稱為巴林木（即巳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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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多數），見民 6:25﹔列上 16:31 ﹔ 18:

26 ; 19: 18 等處。古敘利亞的主要巴

耳，是主管上天的巴耳，他與巴比倫的

默洛達客神有密切的關聯，其敬禮之

廣，遠至埃及和客納罕地區。

以民對巴耳的敬禮：以民第一次敬

禮巴耳是進入聖地前在史廷地方，受摩
阿布女子的誘惑而參與祭耐，上主大

怒，遂命梅瑟殺掉一切歸依巴耳培敷爾

的人（戶 25:1-5 ﹔ 31: 16 ）。後來以民佔

領聖地與客納罕人同住，再度崇拜巴

耳，這格外見於民長時代（民主 l 1,13 ; 

3:7-8 ﹔ 6:25-32﹔亦見撒上 7汀，4 ）。南

北分治之後，巴耳之敬禮格外盛行於北

國以色列，特別是在阿哈布為王時（列

上 16:31-33 ）。但南國猶大亦未能免於

巳耳邪神敬禮的毒害，是以先生日們曾極

力攻擊他們對天主的不忠（歐 13: I ﹔耶

2:23 ; 11: 13﹔則 6:4,6 ），尤其是厄里

亞先知。

見 125 厄里亞。

214 巴郎

人名，是一位術士，培托爾地方人

（培托爾即模形文字上的丕特魯

Pitru ），在幼發拉的河阿瑪烏人地區，

即現今敘利亞的北部。他是貝放爾的兒

子，被摩阿布王巴拉克請來咒罵以民

（戶口－24﹔申 23:5,6﹔厄下 13:2 ），但
上主的神卻逼迫他反咒罵而變為祝福。

其間的描述，他的出爾反爾，金銀的誘

惑，同驢的談話，看見上主的使者等細

節，都是十分富有戲劇性及傳奇性的。

關於它的歷史性，學者們意見紛耘，不

過大家所公認的是，他對以民的四次祝

福，都是以美麗的詩體寫出的。歐伯連

(Albright ）據此斷定，這些詩文應是公

元前十二或十一世紀的產品。四次的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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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如下：第一次（戶.23:7-10 ）：以民不

能受咒罵，因為它是一個與眾不同的民

族，是人口眾多，前途無限的民族，天

主不容許人咒罵它。第二次（戶口： 18-

24 ）：巴郎宣佈以民是一個與罪惡無染

的民族，天主親自從埃及救出了它，給

它報告了自己的計劃，是一個必勝的民

族。第三次（戶 24:3-9 ）：述說以民的

帳幕是美麗壯觀的，它將節節勝利，強

盛壯大，任何人不會克服它，它的友人

要受祝福，反之，它的敵人卻要受咒

罵。第四次（戶 24:15-19 ）：這次祝福
可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是報告默西亞

的來臨，「由雅各伯將出現一顆星」

第二部份是宣示以民對其世仇一摩阿

布及厄東 的勝利。在這之後，還有

幾段相反阿瑪肋克、刻尼、亞述及厄貝

爾的神論（戶 24:20-24 ），但一些學者

認為，是後來在達味時代加添上去的。

但是在戶31 :8,16及蘇 13:22 ，巴郎
卻以完全不同的面目出現，他教給摩阿

布人：既然不能以武力戰勝以民，卻可

以引誘他們陷入巴耳邪神的敬禮，而使

其敗亡﹔且以米德揚人的身份參與打擊

以民的戰爭，而戰敗被殺。新約上伯後

2:16﹔猶 l l 節﹔默 2:4 ，稱巴郎是異端

邪說的傳播者。

215 巴商

Bashan, Basan 

地區名，意思是「肥決的平原」

是約但河東的地區，在舊約中多次提到

它。位於赫爾孟山及雅爾慕克（Yarmuk)

河之間，是一片火山造成的高層平原，

東以豪郎區為界，西沿約但河上游及默

龍、加里肋亞二湖為界。此區著名者是

它的草原（米7: 14﹔耶50: 19 ：，鴻 1 :4 ）、

牲畜（申 32: 14﹔詠 22: 13 ）及樹林（依

2: 13﹔則 27:6﹔匣 l 1 :2 ）。其間的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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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豹子（申 33:22 ）業已絕跡。巴商是勇

敢及力量的象徵（亞 4: I ），是生活安

樂，自給自足的代表（則39: 18 ）。它的

人口相當眾多（申 3:4,5 ）。原來的居民

是勒法因人（申 3:11 ﹔見創 14:5 ）。它
的主要城市有：撤耳加、厄德勒、哥藍

等（申 3:4,10 ﹔ 4:43﹔蘇 20:8 ）。巴商

的最後一位國王放格戰敗於以民（戶21:

33-35 ）。它的土地被劃分給默納協支

派（申 3:13-14﹔蘇 13:29-31 ）。撒羅滿

時代它屬第六太守區，由革貝爾管轄

（列上4: 13 ）。南北朝時代，巴商屬北國

以色列。耶胡執政時，被敘利亞王哈匣

耳所侵佔（列下 10:33 ）。阿哈布（列上

22:3 ）及約蘭時代（列下 8:28 ），大約

已成了敘利亞玉的屬地，間或被雅洛貝

罕二世所收復（列下 14:25 ）。亞述王提

革拉特丕肋色爾三世終將其完全劃入自

己的版圖（列下的：29 ）。公元前二世

紀，是在納巴泰人（Nabataeans）統治之

下。最後是大黑落德，斐理伯及黑落德
阿格黎帕二世的領土的一部份。

216 巴特

是用來衡量液體的器血，約合四十

五公斤（列上 7:26，此，編下 2:9 ﹔ 4:5 ﹔
依 5: 10﹔則的： 10, 14 ）。

217 巴阿拉
Baalah Baa/a 

地名，意思是「巳阿拉女神的聖

地」’是聖經上三個地方的地名。

(I) 猶大支派的一座城，位於1酋大及

本雅明的邊界上。客納罕人原稱

之為克黎雅特耶阿陵（蘇 15:9, 10 ; 

216 - 218 

編上 13:6)

(2) 一座山名，是雅貝乃耳的西方邊

界（蘇 15: 11 ），現為何山，不得
而知。

(3) 猶大境內的城區，在乃革布區

內，屬於西默盎家族（蘇 15:29 ﹔

19:3 ）。它確係現今何地，學者意

見各異，著名的聖地地理學家阿

伯耳以為應在貝爾舍巴的東南五

公里處。

218 巴貝耳（塔）
Tower of Babel, Turris Babel 

創l l: 1-9很簡短地給我們報告了巴

貝耳塔的事蹟：當時全世界的人類原來

和諧相處，但在史納爾地方的人民卻發

驕傲，妙想天開地想建築一座高塔，塔

頂摩天﹔天主卻懲罰了他們，使其言語

彼此不通而分散天下。聖經並諷刺地將

它的原名 巴比倫（意謂「天主之

鬥」’「上主之門」）一改稱音調相似

的巴貝耳，意即「天主使其混亂了」。
這一段敘述的倫理教訓是顯而易見的：

就是幾時人們集體地來發驕傲違犯天

主，天主也將他們集體地加以懲罰。但

是他們驕傲的罪過何在，學者則見智見

仁，各說不一。首先我們要知道的，是

他們的罪惡，一定不是在於建築高達上

天的塔。蓋按巴比倫的文件，瑪爾杜克

神就會親自命巴比倫王納波頗拉撒

(Nabopolasar ），要修建厄特默南刻

( Etemenanki ）塔，「使塔頂摩天」。這

種高塔在美索不達米亞區內很多，幾乎

每城都有，是一種塔廟。「塔頂摩

天」’意謂很高的塔而已。在這塔頂上

是神人往來的地方。聖經上雅各伯夢見

的天梯（創 28:11-19 ），就與這種東方

的古老觀念有密切的關聯，故此它不會

是驕傲的表示。有人以為巴比倫人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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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在於想建築一座以巴比倫為世界中心

的大城，「免得我們在全地面上分散

了」（創刊：4 ），而上主的意思卻正是要

他們分散於全世界，於是懲罰了他們。

「將他們分散到全地面，他們遂停止建

造那城」（創刊： 8 ）。請注意：此處沒有

提到高塔的建造，並且這種懲罰很可能

是借著人類的戰爭而實行的，比如公元

前 1530 年的赫特人侵佔巴比倫，或

1227年的亞述人將巴比倫完全破壞，並

將它的人民移往他方，使之分散，將以

巴比倫為政治、宗教、文化中心的美夢

完全破除。

更有人以為聖經的這段記述的背

景，不是來自巴比倫本身，而是來自曠

野中的遊牧民族。他們見到巴比倫的高

塔巨城，驚愕之餘，編造了這段故事，

而流傳民間，再由亞巴郎的遷移，將這

故事帶往客納罕地區，終而被納入聖

經。但這種解釋近於幻想，無任何憑

據，且事實不符。

至於言語的混亂，有人以為是一種

跟隨歷史自然演變的事實，就是日久天

長，因了人口的繁殖眾多，不少的人遷

徙他往，因而言語自然分裂成許多不同

的方言土語。但這全不是如聖經上所說

的突然立即而成的，而是許多世紀演變

的結果。有人謂言語之混亂，只是一種

寓意的說法，而真正的分裂，則是指政

治上及宗教上的勾心鬥角，以致彼此不

能瞭解，不能再如前似的和諧相處。還

有許多其他學者的解釋，但都不能使人

滿意。其原因不外是因為聖經所注重的

是倫理的教訓，而不是歷史的常識，故

此它的歷史考據幾乎是不可能的。也正

因此，多數的學者，甚至一些天主教的

學者在內，認為這是聖經編造的一個幻

想的故事，用來教訓人不可驕傲違犯天

主的誠命。不過聖教會跟隨歷來一切教

父的意見（無一例外！），認為創 l I: 1-

9是根據一個古老的，有歷史核心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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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寫的，固然它的主要目的，是在於給

人一種倫理的教訓，這種見解至十九世

紀末葉，在天主教會中是完全一致的。

219 巴比倫

Babylon, Babylonia 

是巴比倫帝國的京都，意思是「天

主之門」。創 l 1:9 稱之謂巴貝耳，意謂

「上主使其混亂了」，有譏諷之意。耶

25:26 ; 51 :41 稱之為舍沙客。此帝國的
版圖包括幼發拉的及底格里斯兩河的中

下游地區，直至其入海處的波斯灣。北

部稱為阿加得，南部稱叔默爾，是一大

片肥決的平原，約有三萬平方公里。正

如埃及的尼羅河，此二河是巴比倫區人

民的生命線，二河每年一度氾濫於三月

至六月間，造成土地肥法的主要原因。

此外，於 1956-1957 年間，美國考古家

發現了灌溉全區的水利工程，這些工程

大都是巴比倫古代王朝的產品（公元前

1836至 1531 ）。故此它的主要產品是農

作物，以供養它廣大的人民。主要城市

有：息帕爾（ Sippar ）、谷答（Kutta ）、

克西（ Kish ）、波爾息帕（ Borsippa ）、

尼普爾、烏魯克、烏爾、厄黎杜（ Eridu) 

等等。原來烏爾及厄黎杜就在波斯海灣

的邊沿上，但後來海水因兩條大河帶來

的淤泥的填塞，竟後退至二百公里。並

且二河在入海之前，已互相連接。

1. 巴比倫的歷史

原來居於巴比倫的人民是叔默爾

人，時在公元前 3800 年左右，後來於

2500年前後，有北方的阿加得人（屬閃

族）的入侵，接著在2000年時代，更有

阿摩黎人（亦屬閃族）入侵美索不達米
亞平原，首建瑪黎，後建亞述及巴比倫

圓。自此巴比倫日強，有第一王朝興

起，史稱巴比倫的古王朝。國王是智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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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端的穌慕阿步（ Sumu-Abu ），利用鄰

國之分爭而自強。但它最負盛名的國王

卻是哈慕辣彼（公元前 1728-1686 ）。他

先以結盟的手段，對外和平共處，對內

則勵精圖治。自 1722 年帶兵出征，先

後將拉爾撒（ Larsa ）、厄士奴納（ Eshn

unna ）、瑪黎及亞述擊敗，統一南北，

而成為當時最強盛的王圈，並制定了著

名的法典，世稱哈慕辣彼法典。這位國

玉對經濟、政治、外交及農業無不精

通，對宗教之熱誠也很巨大。可惜後繼

無人，致使 1530 年赫特人入侵，將巴
比倫城盡形破壞。於是阿摩黎人在巴比

倫建立的王朝，告一段落。

此後有五百年之久，巴比倫暗淡無

光，先後有數個遊牧民族的入侵。他們

雖亦建都巴比倫，但在國際問始終是無

大作用的弱圈。此時北方的亞述國興

起，與埃及分庭抗禮，巴比倫只有看風

駛船，一陣傾向埃及，一陣又傾向亞

述。最後一段時期，因環境所迫，竟完

全附屬於亞述。至 1 100 年左右，阿蘭

人猖獄，致使亞述陷入國勢不振的灰暗

時代，而巴比倫亦隨之被阿蘭人破壞、

拋棄、遺忘，直至亞述再度強盛，才重

被劃歸亞述的勢力範圍。

巴比倫的新王朝時代（公元前625-

539) 
巴比倫在經過長期的磨難，過著家

破人亡，被人侮辱，國勢不振，國譽不

名的淒慘時期之後，終有納波頗拉撒之

興起，自立為巴比倫王（ 625 605 ），開
始新的紀元。此時亞述已是內憂外患，

腹背受敵，自顧不暇。於是納王同瑪待

人結盟，舉兵進攻亞述京都尼尼微，於
612 年將之佔領破壞，自此巴比倫大

勝，所向無敵，勢如破竹。雖然埃乃法

郎乃苛利圖挽救亞述，親帶救兵馳援，

在路過巴力斯坦時，猶大王約史雅竟出

兵阻其去路，而在默基多被乃苛所殺。

但亞述的大勢一去不復，終於 606 年完

全消跡於歷史。自此近一百年之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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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倫的天下，於是它的政治、軍事、

文化及宗教開始發揚光大，至拿步高二

世繼位（ 604-561 ），竟達歷史上黃金時

代。他在登極的前一年，即曾帶兵遠征

埃及，且凱旋而歸。於 586 年完全佔領

及破壞了耶京，及其莊麗的聖殿，是為

以民充軍之始。 576 年克服提洛及全部

地中海沿岸，版圖之大，及勢力之強，

可說是空前絕後。可惜亦是後繼無人，

其子厄威耳默洛達客王（ 562-560 ）被人
暗殺，後有乃黎革里撒爾（ 559-556 ）及

納波尼杜（ 555-538 ）為王。納波尼杜特

敬欣神，而荒廢對默洛達客神的敬禮，

致使臣民不滿，退居太瑪，由太子貝耳

沙回攝政。但民心己失，亂黨份子召請

波斯王居魯士入境，遂於 539 年征服了

巴比倫，釋放充軍該地的以民回國。自

此巴比倫成了波斯帝國的一個行省。大

亞歷山大消滅波斯帝國，企圖重建巴比

倫未克。色霎苛王朝時代，放棄巴比

倫，而遷都至色囊羞雅，巴比倫遂只成

為文化及宗教的中心。且自公元前 93

年，再無巴比倫的記錄，至公元 637 年

落入阿拉伯人手中。

2. 巴比倫的考古

真正按步就班地在這裡挖掘考察的

是哥德偉先生。他於 1899 年至 1917 年

間，在德國東方學社的贊助之下，努力
發掘，使不少有貴重歷史價值的古建築

遺跡出士，供人憑吊。這些古蹟大都是

巴比倫新主朝黃金時代的產物。計有兩

道城牆、皇宮及它的「空中花園」’默

洛達客大廟，厄特默南刻（ Et em en

anki ）高塔（塔成四方形，每邊九十一公

尺半，外以磚砌成，內有泥土，愈高愈

窄，原高九十公尺左右），依市塔爾女

神大門（高十二公尺），上有瓷磚裝

飾，「遊行大道」（長九百公尺），還有

依市塔爾及尼瑪廟宇各一座。在城之最

北，有拿步高玉的夏宮。

3. 巴比倫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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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對人頭世界的文化有著非常重大

的貢獻。他們採取了叔默爾人的書法

模形文字，作為自己文學的工具，

並且吸收了叔默爾的文化，將之發揚廣

大。他們的詩歌、神話等，大都以宗教

為中心及出發點。出名者有基耳加默市

詩（ Gilgamesh ），上載有壯士尋求永生

的詩歌，及洪水滅世的敘述﹔並有「創

造詩」（ Enuma Eli sh ），述說天地的被

造。其次有幾篇歌詠與聖經上約伯傳的

主題一人類何故受苦的難題一及幾

篇聖詠頗為相似。但這些文學作品，大

都不是獨立性格的創作，而是在叔默爾

文化影響之下寫作出來的，並且將他們

對邪術迷信的信心，盡形在這些著作上

表露出來。惟一對歷史的貢獻，是君主

的年鑑。

巴比倫帝國的人民，大都務農為

主，過著安定的生活，有社會的組織、

法律及法庭的存在，水利的工程及管

理，亦有商業上的組織﹔其次如工人及

藝術匠人亦都有自己的社團，但它的經

濟、社會、法律的基本單位則是家庭，

亦有奴隸的制度，但對他們的待遇則是

相當寬容。它的最高主權則掌握在國玉

的手中，而國王被視為神的代表。亦有

民意代表的建立，故此有人稱巴比倫是

現代民主政權的雛型。他們善於觀察星

宿，故天文學的知識超過其他民族。算

學的修養也很高深，故有頗為水準的日

曆’所不及於亞述及其他古老民族者，

是建築工程，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它位於

大平原中，無石可採，只有用磚及泥土

來作建築上的原料，故遜於他人。

4. 巴比倫的宗教

它的宗教猶如它的文化，亦是採用

叔默爾人的遺產主各業礎，而自形發展之

結果。三位最高連盟的神明是：阿奴

（天神）、恩里耳（狂風神）、厄阿（地

神），他們亦是叔默爾宗教上烏魯克、

尼普爾、厄黎杜三大神的替身。另有三

146 

四畫

位連盟神~沙瑪市（ Shamash，太陽

神），欣（月亮神）、依市塔爾（女神、

母親、金星、戰爭、愛情神、見阿市托

勒特條），後者是混合宗教的產物，其

敬禮傳揚至廣，聖地、地中海沿岸，甚

至羅馬女神之敬禮都與她有關。民間則

有杜慕次（ Dummuzi ）神的敬禮，他是

植物神，使植物按四季的變化，死而復

生循環不息，故他特受百姓（農民）之

崇敬。由此可見巴比倫的宗教是多神

教，且在它的文學遺著上，被人發現竟

有三千三百多的神名，其神祇之複雜，

可想而知。雖然其中有些是同位不同名

的神祇’這些神都有自己的偶像，彼此

不同。偶像猶如人體，較普通人體為

大，頭戴角帽，是神的特徵。

巴比倫城卻特別崇拜自己的城神或

國神默洛達客，這又是叔默爾的遺產，

諸凡國與國之間的一切爭執、戰鬥、締

約結盟，或和平共處等事項，皆被視為

不同國神闊的事項。國神與其所屬國家

的人民同榮共辱，國玉只是國神的代表

而已。

220 巴厄沙
Baasha, Baasa 

人名，其意不詳，有人以為是「大

膽的」、「兇惡的」意思﹔有人則謂來

自太陽神名「沙瑪市」’意即「太陽的

主上」’是北國以色列的第三位國主，

原為納達布王的大將，乘國玉以全力進

攻基貝通城時，將國王及其家人全部殺

掉，而自主主王位，建都於提爾臣。在位

二十四年之久，是位多才能幹的國王。

可惜野心勃勃，想將南國猶大吞併，故

此連年戰爭，佔領了猶大北方的不少土

地及城市。猶大王阿撤見難以自守，乃

求救於大馬士革王阿蘭人本哈達得一

世，果然阿蘭軍進攻北國以色列，巴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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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無奈，只好退居提爾區以自守，並盡

力向阿蘭人讓步，阿撒王乃將失地收回

（列上15:16,17’”，泣，22,27-30 ﹔ 16: 1-7; 
編下 16:1-6)

耶胡先知曾斥巴厄沙敬禮邪神的惡

行，並預言上主要懲罰他，要掃除他的

家族。這個預言在他的兒子厄拉的身上

完全應驗了。這種嚴厲的懲罰，以民念

念不忘，以資警戒（列上21:22﹔列下9:

9﹔耶 41 :9 ）。巴厄沙王死後葬在提爾

臣，他的兒子厄拉繼位為王（列上的：

9) 

o a nuu a 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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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拿步高王，大將敷羅斐乃總管及

宜官，其名出自波斯文，意即「宮

官」。曾作友弟德及教羅斐乃的中間聯

絡人（友 12:11,13,15; 13:3 ; 14: 14 ）。
在波斯帝國的歷史上，此名頗為普遍，

曾有數個著名的巴哥阿被記載於史書。

不少學者以為友書的巴哥阿應是波斯王

阿塔薛西斯第三（公元前358 337 ）的一

個親信名將，後為達理阿第三（公元前

335-331 ）所殺。

222 巴胡陵

Bahu「im

是屬本雅明支派的一個村莊，位於

猶大交界處（撒下 3: 16 ）。達味逃避阿
貝沙隆時，曾在此地被撤鳥耳家族的一

個名史米者大罵（撒下 16:5 等）。達味

避難後回京時，經巴胡陵，有許多本雅

明人出來歡迎他，其中亦有曾罵過達味

的史米，並向君王求情認罪（撒下 19:

16﹔列上2:8等）。達咪的差使亦會在此

地藏在一井中（撒下 17: 18等）。達味勇

士中的阿次委瑪委特即是巴胡陵人（撒

下23:31 ）。學者們大都公認巴胡陵即現

在之特米木山丘，在橄欖山之東。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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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意謂「巴克之子」’是色霎
苛王朝的大將。德默特琉一世索特爾三

次命他帶軍出征猶大﹒第一次是為打擊

猶大瑪加伯，並立阿耳基慕為大司祭

（公元前 162年）。第二年重返聖地，將

猶大及約納堂瑪加伯戰敗於厄拉撤。猶

大瑪加伯死於是役（加上 9:1-18 ）。但

他的第三次出征（公元前 157 年），卻

敗於約納堂，隨後講不日（見加上7:8-20 ﹔

9:1-57,59-72﹔加下 8:12-30)

224 巴拉克

Balak Balac 

摩阿布地方的國王，漆頗爾的見

子。他曾聽到以民在經過曠野時，節節

勝利，將一切國王打敗，現在又見以民

大軍壓境，「遮蓋了地面」’心生怕懼

而不敢出來作戰，乃請巴郎術士前來咒

罵以民，或許可以如此獲勝（戶口－24 ﹔

民 l 1 :25) 

1931年在約但河東發現一塊碑文，

上面的文字已模糊不清，不克識讀，惟

其上之膨刻仍可辯認：左方有革摩士男

神，右有阿市托勒特女神，男神之前有

人伸手向上看，作祈禱狀。於是有人
（如吳巴克 B. Ubach ）以為這可能就是

巴拉克的紀念碑。在他見到術士束手無

策之餘，乃向革摩士神求救，或為謝

恩、，因為實際上以民聽上主的命，饒恕

了摩阿布，沒有同其交戰，巴拉克歡欣

147 



225 - 226 

非常，留下石碑以茲紀念﹔但這只是一

種揣度而已。至今仍未有學術的確切證

明，來日很可能有更新的考古學資料發

現，以證明此說的真偽。

225 巴路克﹝巴路克先知書﹞
Ba「uch ﹝Book of Baruch, 
Uber Baruch] 

人名的縮寫，意謂「他應是受讚頌

的」。聖經上有此名者，共三人：

1. 巴路克先知
耶肋米亞先生日同時代的人，納黎雅

的兒子（巳 1: 1 ），可能出身貴族（耶51:

59 ）。是耶先知的心腹（耶 32: 12 ），亦

是他的秘書，將耶先知的神諭公開頌讀

或筆之於書（耶 36:4-32 ），並收管耶購

地契約（耶32:16 ）。耶京失陷，以民的

殘餘部隊將革達肋雅殺害之後，因怕巴

比倫王拿步高的報復，強行將巴路克及

耶肋米亞榜往埃及（耶 43:6 ）。其後的

結局則不太清楚。有人以為他死於埃及

（熱羅尼莫），但巴1:1-14則記載，他在

耶京失陷第五年，出現於巴比倫，安慰

受難的同胞，最後且返回猶太，鼓勵在

該區留居的以民，並將巴比倫人搶去的

聖殿器血，帶回一部份。

現代的學者公認巴路克不但書寫了

耶肋米亞的許多預言及神論，並且認為

一切在耶上有關傳記性的歷史資料，都

出於他的手筆。
巴書清楚地劃分成三部份，並且全

部的內容及文體都有獨立的風格，與其

他作者不同。第一部份是先知領導充軍

的同胞，懺悔己罪，懇求赦免及哀候救

援的祈禱辭（ 1:15-3:8 ）﹔第二部份是以

詩體來勸告以民應回心轉意，重新走向

幸福的泉源一智慧，法律（ 3: 9 4: 

4 ）﹔第三部份是安慰及哀禱的歌詠（ 4: 

5-5:9 ）﹔最後有一篇附錄，即「耶肋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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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書信」’抨擊譏諷異民神祇的虛假無

用，並警戒以民不要陷入邪神的敬禮

(6 ）。這三部份各寫於不同的時代，大

約第一部份是寫於充軍時代，其他二部

份及「耶書信」’則是較晚的作品﹔至

於確係何年代之作品，至今沒有適合的

答案。本書的希伯來原文，業已失傳，

故此猶太人同基督教派都否認它的正經

性，但因在各古譯本中，都有此書的譯

本，故此天主教自古以來即將之視為聖

經。

本書的篇幅最小，但它關於天主性

體的神學卻相當豐富，格外是天主的惟

一性（ 3:36 ），全能（ 3:4 ），永在（ 4: 

泣，24 ），聖潔及智慧（ 3: 12 ; 4:22 ; 5: 
5 ），白由揀選以民作自己的百姓（ 3: 

37 ），上主作為的對象包括萬民，（ 4: 

泊，31等），對於罪惡的分析非常清楚，

它的嚴重及後果，尤其見於懺悔的禱辭

上（ 1:15-3:8 ），這篇禱辭也是聖教會祈

禱的典型。

2. 巴魯客
巴魯客（註：原文寫法同），是在

充軍後幫助修理耶京城牆的人，區拜的

兒子（厄下 3:20)

3. 巴路客
巴路客（註：原文寫法同），是苛

耳局則的兒子，瑪阿色雅的父親，是充

軍後期的猶太人（厄下 l 1: 5 ) 

226 巴路克先知書

Book of Baruch, 
Uber Baruch 
見 225 巴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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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巴路克默示錶
Apocalypse of Baruch, 
Apoca/ypsis Baruch 

偽經。本書是以希臘文在公元 70

年後一即在耶京被提托將軍攻陷之後

寫成的。從這一方面看來，本書頗似厄

斯德拉卷四（偽經）。厄四也是在耶京

失陷之後寫成的，其目的和本書一樣，

是安慰失望的人民，並且鼓勵他們依靠

天主及天主所將遣派的使者，默西亞。

本書的原文，除了一些殘片外，都遺失

了。該書包含許多熱心的禱詞、訓言和

預言。這些預言除預告選民的復興外，

特別提出復興者的人物，即「受傳

者」

本書的教理正宜，並無錯誤道理。

可注意的是本書對人的原罪、死亡及復

活，以及善人死後，他的靈魂在煉淨界

得以煉淨，天使的使命，受傅者的使命

等等教義，都寫得相當清楚明顯。

見225 巴路克、 171 厄斯德拉卷四、 2067

煉獄。

228 巴路克第三默示錶
Apocalypse of Baruch (Third), 
Apocalypsis Baruch Tertia 

偽經。本書是以希臘文於 136 年上

寫成的。本書寫作的目的與巴路克默示

錄同，即當巴爾苛刻巴的革命軍，被羅

馬軍隊於 135 年擊敗，耶京徹底破壞，

在其遺址上另建築了一座名叫厄里雅加

丕托里納的新城時，有一位隱名的作家

寫了此書，以安慰他的同胞，且鼓勵他

們依靠盟約的天主。

在第二世紀下半葉，本書在某一些

地方曾為一基督信徒稍加修改或補充。

該書的特別教義是講：天便是天主與世

人之間的中保，天使分三級，亞當犯罪

的起因，是由撒彈的嫉妒而來，與智2

24 同。

229 巴摩特

High Places, Bamoth 
見 1609 高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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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刺美文人名，意思是「父親（師

傅）的兒子」’是耶穌時代的著名強

盜，被羅馬人判了死刑，正在等候正
法，比拉多意圖釋放耶穌，乃請猶太人

按著「巴斯卦」節目的習慣，給他們特

權，由二者揀其一，加以釋放。猶太人

選擇了巴辣巴，卻將耶穌定了死罪。有

的古抄本上以巴辣巴的全名為耶穌巴辣

巴。於是某些學者以為這原是他的真

名，但後人為了對耶穌的尊敬，而將耶

穌一名除掉，只剩了巴辣巴。不過若說

這是受了偽經的影響，似乎更覺有理。

蓋偽經為了顯示二者的強烈對照→一

善一惡、 乃在巴辣巳之名前付以耶穌

字樣。他的為人聖經上的說法不一：瑪

作惡出名的囚犯，谷造反生端之輩，宗

殺人犯，若強盜。基上諸點，於是有些

學者結論說他是一個政治犯人，過激的

民族主義者，在一次失敗的革命中，曾

經殺過一個羅馬軍人而被判死刑。這種

說法看來很合邏輯，也符合當時的聖地

政治情形，但缺少清楚的歷史根據。

聖經見記載瀉27: 16-26﹔谷的：6-15 ﹔

路 23:1725﹔若 18:39,40﹔宗 3:13-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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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巴辣克
Barak Barac 

人名，意謂「閃電」’是刻德士地

方人，屬納斐塔里支派，阿彼諾罕的兒

子。受德波辣民長的邀請，由納斐塔里

及則步隆支派，召集了一萬大軍，與雅

賓王的大將息色辣作戰（民 5:14-18 ）。

結果息色辣全軍覆沒，其本人亦被赫貝

爾的妻子雅厄耳所殺（民 4:6-22 ）。在

新約中曾提及他，並視為信德的表率，

因著堅固的信德，他作了轟轟烈烈的大

事（希 11 :23) 

232 巴耳貝克

城名，意謂「山谷之神」’是一座

排尼基人獻於巴耳神的古城。色霎苛王

朝稱之為厄里約頗里，意謂「太陽

城」。自古以來，在此城對巴耳神的敬

禮很盛，後來更有阿達得及阿塔加提斯

神明的出現（ Adad and Atargatis ）。此

城在接受希臘文化之後，又有則烏斯、

阿弗洛狄式及赫爾默斯三位主要希臘神

的敬禮。它位於黎巴嫩及安提黎巴嫩的

山脈之間，是古時的交通中心，現今屬

黎巴嫩國，約有一萬一千居民，大部分

是阿拉伯人回教徒。

聖經上總未提到這座城，但因歷來

有不少的解經家將之同聖經上的巴阿拉

特貝爾（蘇 19: 8 ），巴耳加得（蘇 l 1: 

17 ），巴耳哈孟（歌 8: 11 ），或彼卡特

阿文（亞 1: 5 ）等混為一談，故簡介於

此。致於巴耳貝克是否就是上述諸城之

一，至今無確切證據，故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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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巴耳塔撒

Belteshazzar, Baltassar 

巴耳塔撒按巴 l : 11, 12 的記載，是
拿步高的兒子，充軍的猶太人寫信給留

居巴力斯坦的同胞，請他們為拿步高及

其子巴耳塔撒祈禱。但在聖經之外的歷

史文件上，完全沒有關於巴耳塔撒的記

載。故不知作何解釋。

234 巴耳則步布﹝員耳則步、

魔主l
Baalzebub Beelzebub 
[Baal-zebub, Daemon] 

神名，意謂「蒼蠅之主」’保護人

不受爬蟲的咬傷。

在舊約中他是厄刻隆（ Ekron ）城的

神祇，此城是培肋舍特人的五城之一。

以色列王阿哈齊雅病重，曾遣人前往向

此神祇求問命運，（列下 l :2-16 ），上

主因此藉厄里亞先知向之責斥，並報告

他不久病死之凶訊。

在新約中，他是諸魔之首魁，法利
塞人妄告耶穌身受其纏附（瑪 10:25﹔谷

3:22 ），並以其名驅逐惡魔（瑪 12:24 ﹔

路11:15 ）。耶穌自辯謂事非可能（瑪12:

25-28﹔谷 3 :24-27﹔路 l 1: 18, 19 ）。他

是撒萍（谷3:24﹔路 l 1: 18 ），是地獄之

王（瑪 12•訝，29 ），他有力量在世上為

非作歹，直至耶穌完全得勝他為止（瑪

12:29﹔路 l 1:21,22 ）。

235 巴耳賣畫
Baalzephon, Beelsephon 

原為神名，是以民在逃出埃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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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及在過紅海之前，在它對面安營的

地方。在米革多耳及丕哈希洛特的附近

（出 14:2,9﹔戶 33:7 ）距紅海很近。也許

聖經上所指的是一座山，有人以為就是

現在的慕爾山（ Jebel Mur），但不能確

知，蓋學者意見紛耘。在此山上，排尼

基人曾祭主管北風的巴耳神（即此神名

之意），以求在紅海航行之順風。在埃

及的門非斯亦有巴耳責豐的廟宇。

236 巴力斯坦、平原﹝聖地、地

理l
Palestine, Palaestina [Holy 
Land, Terra Sancta, 
Geography, Geographia] 

1. 名稱

一般信友稱巴力斯坦為聖地，以記

念救贖史上所發生的重大事蹟。但是在

這以前，曾有許多世紀，被稱為客納罕

地，阿摩黎人地區，以色列地或猶太

地。自公元前第五世紀始，由於希臘文

化的影響，巴力斯坦一名後來居上，流

傳至今。這名稱原來只是培肋舍特地，

後來擴大用途，成了聖地的普通名稱。

巴力斯坦一字，按字源即來自培肋舍特

（見蘇 13:2)

2. 界眼
上述以不同名稱所指的地區，是位

於中東一個狹長的地帶。四周邊界大致

說來：北部以黎巴嫩及赫爾孟兩座大山

為天然邊界﹔東部至敘利亞及阿拉伯曠

野﹔南部以西乃曠野為界﹔西部以地中

海為自然界限，全部面積不會超過平方

三萬四千公里。

自以民佔領這一地區之後，價以

「自丹至貝爾舍巳」（民 20: 1 ﹔撒上 3:
20 ），指約但河西部地區的邊界，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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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阿爾農谷至赫爾孟山腳」（蘇 12:

1 ），指約但河東部地區的邊界。二者

皆以民土地南北兩方所達之地。自丹至

貝爾舍巴的南北長度約為二百四十公

里，它的東西距離則在一百五十至一百

七十公里之間，面積約二萬五千平方公
里，故約但河東部面積，只有全部地區

的三分之一弱，並且土地貧瘖，故居民

不多。這一點容後再作討論。

上述地區的長度與寬度，當然隨歷

史、政治、軍事等有所演變，並不是一

成不變的，比如它的疆域在撒羅滿時

代，竟擴至由哈瑪特渡口（在巴耳貝克

附近）至埃及小河，即阿黎斯河（見列

上8：肘，列下 14:25 ）。其後在猶太王黑
落德時代，依杜默雅，猶大，撒瑪黎

雅，加里肋亞，哥藍及培勒雅地區，盡

屬黑落德管轄。版圖之大可與撒羅滿王

朝媲美。

自公元 1922 至 1948 年，巴力斯坦

成了大英帝國的屬地，約但河東地區自

成一區，與巴力斯坦脫離關係，至1949

年的洛底（ Rodi ）和約，更正式將約但

河西的二萬一千平方公里劃歸新成立的

以色列共和國﹔其餘部份，自北至南，

由革寧經納布路斯，古耶路撒冷及赫貝

龍劃歸約但王國，屬阿拉伯人。但因兩

國的邊界是強行人為劃定的，故此自始

即未能平安相處，可謂戰爭連年。其中

最烈者要算是 1967年 6 月的 6 日戰爭。

在此役約但河西的全部約但王國地區，

盡入以色列人之手。問題至今無法解

決，失地更是歸還無期。

3. 地勢
巴力斯坦的地勢由歷史證明，不論

在政治、軍事、文化、宗教各方面，皆

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因為它位於亞，

歐，非三大洲的中心點，更是自美索不

遠米亞至埃及和阿拉伯半島，自敘利亞

至排尼基必經之地。是以向來在歷史上

是各大強國必爭之地，尤其是亞述、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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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巴比倫及波斯等各大帝國。

4. 地形
巴力斯坦是自東而西漸次由高原地

區下降至西海（地中海）的一個東高西

低的狹長地帶。但在數萬年前，忽然發

生了一次巨大強烈的地震，將巴力斯坦

由北而南整個的分成兩部份，造成世間

絕無僅有的地形怪狀：即是由約但發源

地起，下經加里肋亞湖、死海而至阿卡

巴海灣，由北而南造成一條深深的谷

地，有的地方甚至下沉至地中海水平線

之下，達數百公尺之多，比如死海附近

的地區就是。如此亦嚴格地將巴力斯坦

分成約但河西部地區和東部地區。這種

說法在聖經上是屢見不鮮的。

如果我們自巳力斯坦的地中海邊沿

開始，向東部進行觀察的話，我們可以

清楚地見到下列情形：首先是沿海的平

原地區，接著是河西高原地帶，再東進

則是約但河谷，然後是河東高原地區，

接著是東部曠野，此後者已不屬於巴力

斯坦的範圈。今為了使讀者有一比較清

楚的概念，將上述諸地帶分述如下：

4.1 地中海沿岸的平原地區

北自黎巴嫩山腳開始，漸次向南伸

展，且愈展愈寬，至加爾默耳山下地

區，寬度已達六至十公里。再向南至迦

薩附近，寬度至二十公里左右。南北的

長度共計一百八十公里。在這一區又有

不同名稱的小平原見於聖經中，比如自

加爾默耳山至雅法之間的地區，稱為沙

龍平原（依35:2﹔歌 2: 1 ）。這區的特產

是橄欖、葡萄及其他一些農作物，可稱
土地肥訣，且有數條小河不斷的灌溉這

一區，比如聖經上所記的默雅爾孔i可就

在這一區（蘇 19:46)

在雅法之南的一段平原，原是培肋

舍特人的居住地，此處土地非常肥訣，

出產亦豐，計有數種穀類及小麥。現經

以色列二十多年的整理之後，更變成巴

力斯坦的糧倉之地。聖經上稱此地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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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斐拉，曾是以民與培肋舍特人爭奪不

休的地區（見蘇 11: 16﹔民 l :9 ）。

迦薩的南方地區則是乾旱之地，既

無河流，雨水又少，幾成不毛之地，故

居民非常稀少。但目前經過以色列國的

慘滄經營之後，引水灌田，並建立工

廠，已收到了相當美好的成果。

4.2 河西高原區

這一地區的寬度約在五十至六十公

里之問，其高度，北方在九百公尺左

右，中部五百至六百，南部七百至八百

公尺。在北方有寬廣的依次勒耳平原，

將更北方的加里肋亞地區隔離。加里肋

亞又分高低兩部份．高加里肋亞即是聖

經上所說的納斐塔里山區（蘇 11 :2) 
低加里肋亞則多是丘嶺地帶，中間有不

少的河溪及谷地通往地中海或加里肋亞

湖。大博爾山（高五百八十八公尺）就

在這一區內。

依次勒耳平原（亦名厄斯得隆平
原），面積約為二百五十平方公里，中

間有克雄河通過（民 4:7,13 ）。這地自

古以來就是十分重要的一個區域，因為

這裡是埃及、敘利亞和美索不達米亞之

間的必經之地。西有默基多，東有貝特

商兩座重鎮，作為屏障，是以在歷史上

常是兵家必爭之地﹔在這裡發生過不少

的大小戰爭（見依次勒耳平原條）

撒瑪黎雅地區：位於依次勒耳平原
之南，地勢再度升高，以革黎斤山（高

八百八十一公尺）及厄巳耳山（高九百
四十公尺）為其最高點。二山之間僅以

納布路斯谷相隔，這使是古代舍根城的

所在地。
猶大地區：由撒瑪黎雅南下，穿過

路班（ Luban ）小平原之後，忽然地勢升

高，竟達一千零一十六公尺，南至耶路

撒冷附近地勢才較為低平，此處的橄欖

山高達八百一十四公尺。但再由耶京向

南至赫貝龍附近地勢，又再高升至一千

零二十公尺。由此至約但河谷地區，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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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猶太曠野﹔再向南行地勢下降，這一

地區就是乃革布。它繼續向南方的曠野

地帶伸展。

4.3 約但河谷地區

猶如上述，這是地球上十分少有的

地理現象。北方的丹地仍在海面之上五

百五十公尺，但在南下十公旦之後，至

默龍湖己下降至海面上七十公尺，再南

下十六公里至加里肋亞湖已至水平線之

下二百一十二公尺，至死海入口處為水

平下三百零四公尺，死海中心深度則為

地中海水平線下七百九十三公尺，過死
海再南下至紅海一帶地區，則叉上升至

水平線之上。自加里肋亞溯至死海地區

的東西寬度在二至二十五公里之間，自

死海至紅海的東西寬度，則是九至二十

公里之間（見約但河）

4.4 河東高原區

這一地區為數條河流分成數段。雅

爾慕克河之北部地區，高度約在六百至

八百公尺左右。位於雅爾慕克及雅波克

河之間的地區，稱為基肋阿得地區，高

度在八百至九百公尺之間。雅波克河及

阿爾農河之間的地帶，高度已較為突

出，在八百五十至一千公尺之間，阿爾
農河之甫的摩阿布地區地勢更為高聳，

達一千二百公尺。古代的河東高原區應

是植物茂盛，樹木叢生的地區。目前仍

有不少美好的草原，供畜牧之用。農作

物卻非常之少。

5. 氣候及雨量
前面我們已描述過巴力斯坦的地形

有各不相同的形勢一沿海平原，河西

高原，約但河谷及河東高原﹔基於這數

種迴然不同的地形，也就有了不同的氣

候及不同的雨量。大致說來，沿海平原

的氣溫是冬季溫暖，夏天炎熱：正月平

均溫度為攝氏十一度，八月則達二十七

度。高原的氣溫平均度數是八至三十四

度之間。但是約但河谷地區的氣溫，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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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前者有更大的差別，在十二度及三十

度之間。位於七百四十公尺高的耶京，

其最高溫度是四十度，最低有時達零下

二或三度。溫度巨大差異的主要原因之

一，是雨量的分配。平均說來，沿海平

原每年所得的雨量是六E三十三毫米

（測於雅法），高原區的雨量是五百八

十三毫米（測於耶京），約但河谷則只

得一百五十二毫米（測於耶里哥）。又

按雨水下降的情形來看，巴力斯坦可以

明顯的分成兩個季節，即五月至十月的

旱季，及十一月至四月的雨季。下雪的

情形是很少見的，在正月二月間有時有

十分短暫的降雪記錄，且不是年年都有

的。 1950年2月初，在耶京降雪達半公

尺厚的情形，可說是空前的。

在炎熱的夏季，不時有涼爽乾燥的

宜人涼風，自巴力斯坦的北方或東北吹

來。冬季的風向，卻是來自聖地的西南

或南方，帶來大量的雨水。此外在春秋

二季中，有時颱起來自巴力斯坦東方曠

野的大風，帶來細微的沙土，遮天蔽

日，一片淡黃的景象，使人不敢外出。

阿拉伯人稱之謂「哈木辛」（ Ham Sin)' 

是對一切農作物，甚致牲畜人口頗為有
害的。

6. 河流

巴力斯坦可說只有一條真正的河

流，即約但河，其他皆是一些匯入約但

河的小型河流，比如克雄、雅爾慕克、

雅波克及阿爾農等是。除此之外，在聖

地亦有不少平時乾洞，只在雨季才有流

水的谷溪，方向大都是由東而西，由高

原流向地中海沿岸平原，如此它們無形

中又將聖地自北至南的高原及平原分成

不少段落，造成中間不同名稱的平原，

如依次勒耳、沙龍、路班等平原。巴力
斯坦的土質多石灰石，故此水份極易沉

澱，而存留地下：是以聖地有為數頗多

的水井和水泉，供人食用或灌溉。

7. 植物和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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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巴力斯坦的，詳見聖經中的植

物和動物條。

8. 政治

自以民進佔巴力斯坦之後，在數千
年的歷史中，除了達味和撒羅滿時代，

以及阿斯摩乃王朝，巳力斯坦獲得真正

的統一和完全的獨立外，在其他時代

中，大都過著受人統治、管轄、影響而

不能自主獨立。這種在政治上不能自主

獨立的原因，亦是與它的地理形勢有密

切的關係。因為巴力斯坦是處在兩個超

級大國之間的小圖，北方有美索不達米

亞地區中先後回頭起的亞述、巴比倫、和

波斯帝國，南方有古老強大的埃及，無

怪乎它不時在受著其中一個或兩個大圓

的平擾、入侵、壓迫或左右，而少獲得

真正的自主獨立。

其他關於巴力斯坦的不少問題，可

參閱本辭典的其它條文：如約但河、默

龍湖、加里肋亞、死海、加爾默耳山、

大博爾山、串串爾孟山、依次勒耳平原、

沙龍平原等。

237 巴力斯坦考古的發掘
Archeological Excavations in 
Palestine, 
Excavationes A陀haeo陶icae

in Palaestina 

1. 考古學

考古研究之所以成為正式的學問，

只是近百年來的事，最初人們之考古，

大都只注意地面上古人所遺留下來的文

物，後來才漸漸發現，絕大多數的考古

文物是埋在地下的。於是人們才開始了

發掘的事業，使大批長期埋在地下的文

物重新出士面世，而加以研究。可是最

初人們開始在中東及聖地發掘的時候，

多少是在抱著一種「尋寶」的心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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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為自己本國政府的巨大博物館，尋求

資料，使之充實壯觀，再加上當時中東

地區大都沒有自己獨立的政府，而是處

在半殖民地的狀態之下，以致自己地下
的文物寶藏，任由西歐列強來發掘，運

返本園。處在這種條件之下的考古研

究，不免有些雜亂無章，形成各自為

政，各自挖掘的狀態，頗為可惜。直至

1890年福林德先生（ Flinders Petrie ）才
首先訂立了考古挖掘應守的原則，應採

取的步驟，並且建立了陶器的年代表，

以供人來斷定出土文物的年代。自此考

古學才算開始走上了康莊的大道，結出

了後期燦爛美麗的豐富果實，後來為研

究聖經的學者，竟成了不可或缺的必備

工具。

與研究聖經有關的考古地區是：巴

力斯坦、敘利亞、埃及、美索不達米

亞、小亞細亞及希臘。不過我們在這裡

所主要討論的是關於巴力斯坦的考古。

考古學者在巳力斯坦所尋找及挖掘的對

象，是一些廢墟或廢址堆，這些廢墟原

來是有人居住過的小山丘，因為它略為

高出地面，故易於防守自衛。普通在它

的周圍附近有水泉的存在，以供居民食

水之用，如此漸漸成為村落。但歷史是

前進的及無惰的，這裡的居民可能在數

個或數十個世代之後，遭受敵人的攻擊

破壞，或者水旱之災，或者是火史及瘟

疫之尖的摧殘，而盡形喪亡無遺。他們

的房產經過風吹日曬雨淋之後，不久亦

倒塌了下來，直至後來再有另一批人遷

來居住。這些移民經過某些年代之後，

亦盡滅亡，而被其他的人所代替。這種

繼往開來，循環不息的演變，終有一日

完全靜止，這個山丘也就變成了被人遺

忘的荒丘廢墟。它正是考古的對象，因

為在這個山丘下埋葬了幾千百年的人類

文化歷史，每一批新來的移民，在上面

都留下了自己的文化痕跡，謂之為文化

層。自然在這個山丘上的數個或數十個

文化層，是越下層越古老，上層則是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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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或最後居民留下的遺跡。

考古學者並不是毫無分辨的在巴力

斯坦見山丘廢墟就挖，首先要打聽這個

山丘的名字，是否與古代紀錄文件上，

或聖經上的某某地名有相同的地方。其

次是看它的地形及地勢，是否與聖經上
或其他文件上所記載的相符合。若這兩

個條件滿足了，才開始從事於試探的挖

掘，就是選出幾個地點來挖掘，因為全

部整個的挖掘，是十分費人力及費金錢

的工作，又沒有絕對成功的把握。挖掘

的地點既指定，於是開始小心的動工，

工人大都是由本地或附近村莊僱來的苦

工，將他們分成數組，每一組五人、八
人或十人不等，有一位組長帶領從事挖

土的工作。這位組長應是對考古學有研

究的人，多半以大學考古學院的學生充
任，他們應時刻不離，同自己的同組工

人一齊工作，並監視有無文物出土。在

組長之上，有一位或數位教授來領導。

最後有一位全權負責指揮工作的主任。

這批負責人員及組長，要不時的就地開

會討論及檢討工作進行的程序，及工作

的結果。這是一種相當吃力的工作，因

為不用機器而只能用人力，按照畫定的

圖案，一點一點的往下掘。如發現有什

麼物件，而又是與考古學有闢係的話，

應當馬上照相，記錄出士的地方，即士

層深度，及在圖案中的地點，然後小心

將之以手及以簡單的工具挖出，送往中

心指揮室，這是組長的工作。在指揮中

心室，再有專門人才將物件擦磨乾淨，

以及修補破壞的地方，最後再編上號

碼，將之保存起來，以備日後發掘完畢

之後，作全盤考究時之用﹔以後將結果

公諸於世。挖掘的時候，除了注意出土

的文物之外，更應注意居住層，或謂文

化層的開始及終結，因為在每一堆廢墟

之下，可能有數個或十數個不同的文化

層蘊藏薯。這些文化層有的可能是經過

很多很多的年代，也有的可能是只經過

很短的一個時期，便被前述的原因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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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而且文化層與文化層之間，也許是

隔有很長的年代，或只隔了一個短短的

時期。就是當地的居民被消滅之後，多

年之後或只幾年之後，便有第二種不同

文化或甚致不同種族的人來此居住。這

一切都是考古學者應當根據出士的文物

來斷定的。在巴力斯坦斷定這些年代的

主要依據，是出土的完整的或破碎的陶

器。以這些陶器品質的優劣，樣式的美

觀或粗糙、花紋、色彩等因素，來斷定

它的年代，再以它出士的地點，而斷定

該處文化層應有的年代。除了陶器之

外，為斷定公元前 3000 年以前的文

物，自 1944 年，有一種新發明的方

法，即是以具有放射元素的碳（簡稱十

四號碳），來斷定已死去的有機物體的

年代，這是考古學上的一大幫助，因為

公元前 3000 年前的文物，是很難完整

保存下來的，格外古代粗製濫造的陶

器，故此只有依靠十四號碳來確定年

代。死去的古老樹木，甚至炭灰，人及
動物的骨頭，都可以用這種方法，來頗

為準確的鑑定出它們生存的年代。除此

之外，在每一個文化層所發現的建築

物，以其所用的材料，建築的方式，甚

至出土的武器，操作的工具芋，亦都是

研究的對象。它們亦可以幫助人來斷定

它們的年代，因為每一個文化層皆有自

己的特點，它的文物是自成一格，不容

與其他文化層來混淆的。如此考古學者

又可以根據每一個文化層的特殊風格，

將出士的文物歸納劃分，分而治之的加

以整理。如果在某一個文化層，發現一

件或數件與其本層文物迴然不同的物件

時，又如果這數件文物在其他某某地方

大批被發現的話，學者便可以斷定二地

之間曾有商業的往來。

為證明年代最好及最準確的文物，

當然是錢幣，因為上面多有年代、字號

及圖案或肖像，供人參考．但是在巴力

斯坦較低的文化層中（即比較古老的年

代），是很少有貨幣出士的。考古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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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責任是在一個廢墟中，盡力按照層次

的向下挖掘，直至達到處女地帶，再無

人煙遺跡的發現為止。在巳力斯坦的廢

墟，有的竟達十六個文化層之多，連綿

數千年之久。待一切發掘的工作完畢之

後，參與發掘的學者們將結果加以整

理，即將發掘的過程，文物的照片：說

明，評價，出土的地點，層次的多少，

年代的長短等等，發表出來，供人參
考、討論、及解釋，這是考古學上最重

要的一部分工作。

2 巴力斯坦的考古發掘
在聖地的開始挖掘及其重要的發

現，以耶京為主。在這裡人們首先所發
現的古物，是聖殿東南部份的一段古城

牆，及片段的水利建築。可惜因為這是

考古發掘的嘗試工作，工作的原則尚未

建立，對工作的經驗也欠豐富，是以並

未收到預期的效果，至 1923-1925 ，及

1927-1928 年間，才算開始了正式的挖

掘，先成功的發掘了達味城，接著有古

代耶步斯人堡壘的出土。達味時代的教

斐耳，及其後希則克雅國王建築的地下

水道，用以引水通往史羅亞池，並在池

的出口不遠處，發現了水道工程的記念

碑文，又在城東南的小山丘上，發現了

所謂的「國王墳地」’更有大黑落德玉

不少的建築物出士。對新約時代耶穌的

墳墓，亦作了詳細的考察及證實，還有

j試教多特（ Theodotes ）會堂及其碑文的

出士。也許這就是宗 6:9 所說的「自由

人」會堂。至於耶京聖殿破壞後的遺基

文物，卻毫無所獲，只發現了兩塊以死

刑禁止外教人進入聖殿庭院的牌子。
北圖以色列的首都撒瑪黎雅亦曾經

過考古學者們細心的考究，使我們對於

它的歷史千秋，自北國圖王放默黎

( 885-874 ）建城起，直至大黑落德時
代，有了頗為清楚的認識。其中最重要

的發現，要算雅洛貝罕三世時代的大批

瓦片，它們的紀錄告訴了我們不少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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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經濟、商業，甚至軍事及政治的情

況。而放默黎及雅洛貝罕二世之確有其

人，則在約但河束，摩阿布人地區的狄

朋城所發現的默沙碑文上得以證實。在

撒瑪黎雅首都的東部，有古城提爾區被

德富神父（ De Vaux ）挖掘出士。提爾臣
是雅洛貝罕一世時代的北國首都。

有關以民在攻佔聖地時代的出土文

物，學者們向來特別重視耶里哥城，因

為它是以民所佔領的第一座重鎮，關於

它的攻克戰爭聖經上亦曾大書而特書的

記錄了下來（蘇6 ），是以德國人首先在

此從事挖掘之後（ 1907 1909 ），按著便

有著名的學者加爾斯坦（ Garstang ）在

此大事長期的發掘（ 1930 1936 ）。除了
其他不少的文物出士之外，最重要是他

證實了一段若蘇厄時代的完整的古城

牆，應是公元前 1400 年前後的產物，

但是在經過 1952 1958 年代的再事挖掘

之後，卻證實了這段城牆應是更早期的

產物﹔！憲在公元前 1700 年左右。

經過考古研究的結呆，我們知道貝

特耳城是在銅器時代的後期時代（公元

前 1600-1200 年）毀於火炬，在同一時

代，哈i作爾亦毀於戰火，二者皆在若蘇

厄時代，後一次的火災則發生於亞述王

提革拉特丕肋色爾三世時代（ 7 4 5 -

727 ），在哈i詐爾發現了兩座客納罕人

的神廟，有巨大的祭壇，其上仍留有焚

燒性畜祭品的灰燼。一處非常據有宗教

色彩的神廟，山頂祭台及鑿石而成的城

市，則在厄東人地區的培特辣被發現。

關於史羅的毀滅，我們只可從聖經

上的暗示推想得到（耶 7 口， 14; 26: 

6 ），但是丹麥的考古學者在此挖掘之

後，業已確切的加以證實，它的確是在

以色列與培肋舍特人的戰爭中被毀滅的

（見撒上4 ）。聖經上指出當時鐵器的利

用，幾乎是培肋舍特人的專利權（撒上

13:19 21 ），這一點也得到了證實，因

為在發掘撤烏耳國王的家鄉城市基貝亞

時（撒上 10:26 ﹔ 11 :4 ﹔ 15:34 ），幾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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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折，才發現了一件鐵質的器具。以民

歷史上最著名的國王撒羅滿所留下，而

已被發掘出來的建築物，有默基多城的

軍營，騎士的馬肢，及首長的宮殿。其

次還有哈昨爾及革則爾城，厄茲雍革貝

爾的銅礦。學者們更在革則爾發現了以

民十分古老的日曆’上面載有農事操作

的節期，是在考古學上十分有價值的一

個文件。

以民政權分裂之後，南有括大園，

北有以色列園，聖經告訴我們三國曾勢

不兩立，互不相讓，彼此鬥爭，這種情

形，由考古學者在兩國之間的邊界上所

挖掘出來的一些防禦工事，得到明確的

證實，諸如在米茲帕的邊防堡壘，就是

最明顯的證據。在這裡也發現了民間首

長雅匣尼雅的圖章。舍瑪的圖章則於默

基多出士。在厄拉特發現了猶大國王約

堂的印章。約史雅國王手下官員阿希甘

的兒子革達里雅的圖章，被人在拉基士

掘出。

拉基士曾為亞述王散乃黑黎布所進

攻及佔領。亞述王並將這次的勝利詳細

的記載於王宮的壁畫上，學者們在拉基

士發掘的結果完全與亞述的壁畫相符

合。拿步高之入侵聖地及摧殘耶京的情

形，則清楚地見於拉基士的瓦片記錄

上。有關新約時代最主要的發現，要首

推死海附近谷木蘭地方的手抄文件（於

1947-1956 年間出士）。原來在 1947年

只是一種偶然的發現，其後學者們才正

式有系統的加以發掘。在一切出士的文

件中，又以依撒意亞先知書的手抄卷為

最有價值。它應是公元前一世紀的抄

本，是為一切聖經手抄本中最古老的文

件。並且在谷木蘭所發現的一切文件及

片斷的紀錄上，亦證賞了至少在公元前

三、三世紀，已有了全部舊約。在這些

文件上，猶如在新約上，特別被引證提

及的舊約書籍，是梅瑟五書、聖詠及依

撤意亞先知書。由於這些文件的發現，

我們也可以確定，許多學者以前所強調

238 - 239 

的依撒意亞的不少部份及全部訓道篇，

是出自晚期希臘文化時代的說法，是不

能成立的。對於新約的著作，我們也可

以由谷木蘭及埃及出土的不少文件得到

證實。很可能福音已於公元70年以前完

成，其他一切新約的著作，則不會晚過

公元 85 年（若望著作除外）

由上所述，我們不難理會到，考古

學與聖經是有著怎樣密切的關係。它給

我們指出了古代以民生活的情形，所有

的風俗習慣，使我們更易清楚正確的明

瞭聖經上的記載。有人謂聖經幾乎沒有

一頁不是經過考古學所證實過的，這種

說法固然未免有些過火，但誰也不能否

認，在巴力斯坦的考古學者從事了百餘

年的考古發掘之後，對聖經作出了意恕

不到的巨大貢獻。

238 巴爾耶鯨
Bar-Jesus, Bariesu 

人名，來自阿刺美文。意謂「耶穌

之子」’是個術士，也是假先知。他的
希臘譯名叫厄呂瑪，常同色爾爵保祿總

督在一起。總督有意傾聽掃祿 Cf呆祿）

同巴爾納伯的宣講，但巴爾耶穌從中作

板，而受到瞎眼的懲罰（宗 13:6-11 ）。

239 巴爾納伯

人名，意思是「安慰之子」或「鍾

愛之子」（宗4:36 ）。他的原名叫若瑟，

宗徒們可能是由於他善於息事寧人的特

長，而稱之為「安慰之子」。生於塞浦

路斯島，屬肋未支派，家境富有，曾變

賣一切，贊助初期的教會團體（宗 4:

36,37 ）。保祿歸化後，來耶京拜見宗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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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長時，宗徒們對之多懷戒心，是巴爾

納伯出而作中間介紹人，保證保祿歸化

的赤誠（宗 9:27 ）。當安提約基雅教會

初具模型之際，宗徒們自耶京打發他去

視察該處教會，巴見甚有前途，乃逕赴

塔爾索邀請保祿助其傳教（宗 11:19-

2 6 ）。一年後大收宏效，教務蒸蒸日
上，「基督徒」之名稱由是而始（宗 I 1: 

19-26 ）。當耶京遭受饑荒時，二人帶

安教會的捐助前往救濟（宗 13:22-

26,30 ）。二人同被聖神所選，傳教於異

民之間（宗 13:2,3 ），於是他成了保祿

第一次遠行傳教的伴侶（宗 13 14章），

並且二人同赴耶京參加宗徒會議（宗15:

2-3 ）。在會議中盡力擁護保祿關於割損

禮的主張。會議後再同保祿和猶達、巴

爾撒巴、息、拉同行，赴安提約基雅，向
該處教會報告會議的諭文（宗 15:22 ）。

後來二人分手，各奔前程（宗 15: 36 
39 ）。巴爾納伯同其表兄弟（或兄弟不

詳）馬爾谷（哥 4: 10 ），聯袂赴塞浦路

斯去傳教（宗 15:10 ）。他同保祿雖曾因

小小紛爭而分手，但這並非象徵二人完

全絕交，事實上，二人始終保持著友誼

的往來（格前 9:6﹔迦 2: 1 ），並且後來

保祿還採用了馬爾谷作為自己的隨員

（哥 4: 10﹔費 24 節﹔弟後 4: 19 ）。按教

會古來的傳說，他於公元後70年前後為

主捨生致命，葬於塞浦路斯島。有幾部

偽經是托他的名字而寫的。

240 巴爾納伯大事錄和致命錶
Acts and Martyrdom of 
Barnabas, Actus et 
Martyrium Barnabae 

偽經。本書的作者自稱為若望馬爾

谷（宗 12: 12,25﹔哥 4: 10 ），實際上，

他是五世紀的人。他在 485-488 年，以
希臘文寫了本書。本書對地理方面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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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地方，但對歷史倒有不少錯誤的地

方﹔教義上沒有什麼錯誤，只是該書老

實地表現教民那番愛神蹟，愛奇視的熱

烈信仰。

241 巴爾撒E
Ba「sabbas Barsabas 

人名，意即「撒巴的兒子」
(1) 號稱猶斯托的若瑟，曾被提名佔

據猶達斯放棄了的宗徒職位，但

未中國（宗 l :2卜23)

(2) 是同保祿，巴爾納伯及息拉帶著

宗徒會議的諭文，前往安提約基

雅去的猶達（宗 15:22 32 ）。因父

名之相同，有人以為猶達同上述

的若瑟是弟兄。

242 巴爾提買
Bartimaeus 

人名，意謂「提買的兒子」’是耶

穌在耶里哥的路上，醫好的一個瞎子

（谷 10:46-52)

243 巴爾齊來
Barzillai, Berzel/ai 

人名，意思是「鐵作的」’或「堅

忍不拔的」。以此為名者有三人。

(1) 是基肋阿得地方的富貴人，當達

味逃避阿貝沙隆造反，來到瑪哈

納殷時，曾受其惠不小。故達味

將之帶入耶京，以圖還報。但他

以年老力衰~詞，末欲同行，卻

准己子基默罕與王同行（撒下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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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9 ﹔ 19:32-39 ）。達味死前，
特別叮囑撒羅滿要盡力善待巴爾

齊來及他的子孫（列上 2:7)

(2) 阿德黎耳之父，阿氏曾娶撤烏耳

的女兒默肋布為妻（撒下21 :8﹔見

撒上 18: 19) 

(3) 某一位司祭，因娶巴爾齊來一達

味之友 之女為妻，而亦改名

為巴爾齊來，但他的代在充軍歸

來後，卻因家世不明，被革去司

祭職（厄上2：“－62﹔厄下7:63 ）。

244 巴色瑪特

三個女人名，意思是「香料」

(1) 厄撒鳥的第三個妻子，是赫特人
貝厄黎的女兒，厄撤烏同她結婚

時，年四十歲（創 26:34 ），亦名

阿達（創 36:2 4) 

(2) 厄撒烏的第三個妻子，是依市瑪

耳的女兒（創36:2-4 ），亦名瑪哈

拉特（創 28:9)

(3) 撒羅滿的女兒，同納斐塔里支派

的太守阿希瑪茲結婚（列上 4:

7' 15) 

245 巴特舍巴

Bath-sheba, Bethsabee 

人名，意思是「富貴的女人」’「華
麗的女子」’在編上3:5稱之為巴特叔亞

（即富裕之女）

是厄里安的女兒（撒下 21 :3 ），達

味之妻，撤羅滿之母。原嫁給赫特人烏

黎雅。當其夫在外替達味王作戰時，被

達味誘姦成孕。達味為掩護自己的罪

惡，竟使出殺人滅口的絕招，使烏黎雅

死於戰場，而娶巴特舍巴為妻（撒下l 1: 

1-27 ）。通姦而生的兒子遭夭折，（撒

下 12: 18, 19 ），後來生撒羅滿（撒下 12:

24 ），及其他子女（見編上3:5 ）。對於

其子撒羅滿的被提名立為王之繼承人，

巴特舍巴之功非小（列上 l :11-35 ）。撒

羅滿對其母白是必恭必敬（列上2: 19 ）。

她的兒子納堂及撒羅滿的名字，皆出現

於耶穌的族譜中（瑪 l :6﹔路 3:31)

246 巴耳啥眸爾

Baal-hazor, Baalhasor 

巴耳哈昨爾意謂「巳耳神院」’阿

貝沙隆曾在此地，命令他的僕人殺死他

的哥哥阿默農，因為他哥哥前兩年污辱

了自己的胞妹塔瑪爾（撒下 13 ）。此地

離厄弗辣因城 加上 l 1 :34 作阿斐賴

瑪，若 l 1 :54 作厄弗辣因城 不遠，

離耶京二十五公里，離貝特耳六公里，

即現在的厄特泰貝（ Et-Thaibeh ）。更仔

細的說，即是位於厄弗辣因附近厄耳阿

穌爾丘（ Gebel-el-As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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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名與地方名。此名是由兩個名

字合成的，即巴耳和培敷爾，

「巴耳」見巴耳條。培放爾是一座

屬於阿巴陵山脈的山，位於乃波

山以北（戶 23:28﹔申 34:6 等）。

在山上建有一座廟為崇拜巴耳，
故此該地也稱貝特培放爾，即培

放爾殿宇（申 3:29 ﹔ 4:46 ﹔ 34:6 ﹔
蘇 13:20 ）。詳見歐9:10和戶鈞。

(2) 在猶大支派領域，位於白冷和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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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龍兩城中間。按希臘譯本，蘇

15:59 也有座鎮名叫培放爾。

248 巴爾苛刻巴
Barkokeba, Bar Cocheba vet 
Cozeba 

自從第一次猶太與羅馬的戰爭（公

元 66-70 年）結束後，到 115 年，猶太

地區沒有發生過甚麼重大事﹔可是火不

是為灰而燼，反之這火，猶如仰望默西

亞快來復興以色列民族的心理一樣，不

斷擴大，從巴力斯坦蔓延到各處僑居的

猶太人。制止未來的默西亞實行默西亞

復興工作的，就是羅馬帝國。因此，擺

脫羅馬人的統治，就成了急進分子的第
一個目標，只要有機可乘，便立即發動

反抗羅馬運動。到 115 年特辣雅諾皇帝

登基時，羅馬人在小亞細亞東部和帕提

雅人（ Parthi ）發生衝突，引起了從亞歷
山大里亞至敘利亞各城市所有的猶太

人，一齊起來反抗羅馬人。在塞浦路斯
島上的撤拉米納城一戰，據說，被猶太

人殲滅的外教人達兩萬四千餘人﹔事後
該島居民嚴拒猶太人登陸，猶太人即使

翻船，亦不許登上該島。

在美索不達米亞的厄德撤、厄息、

彼、色霎基雅等地，也有同樣叛亂情形

發生。於是特辣雅諾皇帝特命桂厄托

(L. Qui巴tus ）和突爾波（ M. Turbo ）兩
位司令負責殺平猶太人的叛亂。叛亂雖

然平息，但雙方損失相當慘重。這便是

巴力斯坦改為猶太省前發生的戰爭。一

些現代的歷史家稱這場戰爭為猶太與羅

馬的第二次戰爭，以別於第一次（ 60-

70 ）及第三次（ 133戶口的戰爭。

關於第一次戰事，我們有若瑟夫寫

的寶貴史書：〈猶太戰爭｝ (De Bello 

Judaico ） ﹔關於第二和第三次戰事，不

幸沒有這樣的歷史著作。在下我們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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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巴爾苛刻巴的事，因為他是第三次戰

爭的最大猶太領袖。

有關巴爾苛刻巴的資料頗多：

( 1) 有的是來自猶太的作者，可惜這

些材料往往報導失實，故不甚可

靠﹔

(2) 有的屬於羅馬和希臘的作者，如

《帝王史記：哈德良行傳〉

(Historia Augusta De vita 

Hadriani ） 、狄約加息約（ Dio 

Cassius ）的《羅馬歷史》（ 49:12-

14) 
(3) 有的屬於基督教的作者，如歐色

彼（ Eusebius ）的〈聖教史》

( Xl6 ）、〈年表﹜（ Chronicon III 
166-169 ），聖猶斯定的《辯護論﹜

(Apologia l,31 ）﹔以及後起的其
他的教父和作者，因無特殊的記

錄，故從略﹔

(4) 還有許多可供考證的錢幣，或屬

於哈德良或屬於巴爾苛刻巴革命

紀元的錢幣﹔

(5）此外，尚有在慕辣巴特

( Murabbaat ）洞穴中，所獲關於
羅馬和猶太戰事的兩封信，其中

一封不但是巴氏的親筆信，而且

還涉及那時的猶太基督徒﹔更值

得注意的是，這封親筆信證實猶

斯定和歐色彼對基督徒在這場革

命中所持態度的記載﹔

(6) 最後尚有不少拉丁和希臘的碑文。

巴爾苛刻巴，意思是明星之子，實
則是個偽名﹔由他的親筆信，可知他的

正名是西默紅巴爾，或本苛色巴，意謂

「虛言之子」。擁護他的人稱他為巴爾

苛刻巴，明星之子，是因為他們把戶

24: 17 「．．．由雅各伯將出現一顆星」這一

預言，誤貼在他身上，以他為默西亞：

同時當代德學兼優的經師阿基巴

(Rabbi Aqiba ），也稱他為默西亞君
主，因而更信他為默西亞了。按現今的

兩位猶太歷史家 Iohanan Aharoni 及 M.



四畫

Avi Ionah 和一些基督教的歷史家的意

見，很可能是他達味家族的後裔，這樣

就比較容易解釋，何以他被人尊稱為

「以色列的首領」（厄上 l :8 ），和阿基巴

經師說「他是默西亞君王」了。

猶太與羅馬的第三次戰爭（有的學

者不以 l 15 至 l 17 年的戰事為戰爭，故

稱此次為第二次戰爭）有兩個原因：一

是哈德良皇帝禁止人民行割損禮﹔－二是

他計劃修建耶路撒冷時，不僅拒絕重建

「雅威」的聖殿，而且有意興建猶丕式

卡丕托里廟（ Tempium Iovis Capito
lini ），以取代聖殿。猶太人得知這事，

就立刻動員準備攻擊羅馬人。這次戰爭

的準備遠比 66 至 70 年的那次更秘密、

更審慎。名望隆盛的阿基巴經師親赴猶

太人僑居各地，包括米德楊、巴比倫、

非洲、加里雅，去徵兵收糧，務使全體

選民參與這場聖戰，阿基巴是這次革命

的精神領袖，而巴爾苛刻巴是軍事領

袖。

戰爭行動在加法爾哈魯布（ Caphar 

Harub ）地方突然爆發了。該地離瑪加

伯故鄉摩丁很近。猶太人從各地紛紛響

應，似乎也有些撤瑪黎雅人參加了革命

軍﹔革命軍第一個目標是﹛占領耶路撒

冷，這，他們很輕易地獲得了。督導使

魯、富（ Tinaeus Rufus ）倉皇率領第十軍

( Decima Legio ）退避到凱撒勒雅。巴爾
苛刻巴佔領耶京後，就製造了一種國

幣，上面刻有記念以民解放的文字。革

命既在猶太成功，巴爾苛刻巴又再動員

加里肋亞出兵反抗，然而打了兩三回

合，雙方都無勝負。哈德良感到危急，

遂連忙從不列顛調遣那時帝國最高司令

色外洛（ Julius Severns ）名將前來進

剿。色外洛沿用外斯帕仙於“－70 年戰

爭的戰略，從北南下。苛刻巴迫不得

已，採取游擊戰術，戰爭遂膠著持續了

三年半，雙方損失慘重。色外洛再一鼓

作氣，乘機猛攻， 135 年耶路撒冷不敵

陷落，巴爾苛刻巴退到耶京西南約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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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的貝特爾即今之 Bettir 。貝特爾

亦於同年宣告投降，羅馬兵擒獲巴爾苛

刻巴，將他殺掉，其餘將土被撓，集中

囚於瑪默勒（ Membre 見創 18: 1 ）。後

來這地方便成了人販市場，羅馬人在那

裡將猶太人售給其他民族作奴隸。耶路

撒冷終於依照皇帝的計劃重建，並且改

名為厄里雅卡丕托里納。更慘的是猶太

人從此連進城的權利也被剝奪，這是三

年半戰役的悽慘結果 σ 為此，一些經師

說巴爾苛刻巴真是巴爾苛色巴。意謂不

是「明星之子」、默西亞，而是「荒唐

之子」’即假默西亞，因為他自欺，也

欺騙了自己的同胞。

基督信徒自然拒絕相信巴爾苛刻巴

是默西亞，因此，他們飽受了他的迫

害：這是猶斯定和歐色彼作的報導。可

是由於這番證言係出於兩位基督教的作

家，一些史學家對它曾表示懷疑。但誰

也沒想到， 1952 年在慕辣巴特所獲的

文件中，竟有巴爾苛刻巴自己證明古來

兩位作家的話，他的親筆書寫道：「息

孟巴爾苛色巴向耶秀亞本基耳哥拉及他

（你）的黨友遙祝平安。我指上天警告

你，如果你仍與你所保全的 F加里肋

亞』人不斷來往，我必給你帶上腳鏡，

一直日我從前對本哈非路耳所行的一樣。

息孟本苛色巴，以色列的領袖。」耶秀

亞保護「加里肋亞」人，即基督信徒，

苛刻（色）巴漫不客氣用警告口吻，叫

他與他們斷絕來往，要不然，他決以對

待哈非路耳，帶上腳鏢，囚入監獄的手

段來對付他。從這封信可以想像，巴爾

苛刻巴當時對猶太的基督徒是什麼態度

了。
雖然這場戰爭的陣亡數字，在猶太

史料上有誇大之謙，畢竟雙方損失是相

當重大的：羅馬的第二十二軍全軍覆

滅。當皇帝把戰爭的結果通知元老院

時，在他的信尾寫道：「皇帝與軍隊安

好．．．」等語﹔因為皇帝雖健在，可是軍

隊已傷亡大半了。查羅馬人和猶太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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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作戰凡五十次，雙方傷亡約五十餘萬

人﹔說這場戰爭比 66-70 年的那次更慘

烈，決不算太過。

見 1912 猶太教、 296 以色列、 2500 默西

亞論、 723谷木蘭， 525 死海、以及思高出版福

音新約時代歷史總論第二章，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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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意思是「多融茂的兒子」’
是十二宗徒之一，在對觀福音上，他的

名字常列於斐理伯之後，且只以其父名

名之，很可能就是在若 l :45-46 上，斐

理伯向耶穌引見的納塔乃耳（瑪 10: 3 ; 

谷 3: 18﹔路 6:14﹔宗 l : 13 ）。他曾傳教

於印度，並在該處留下一部馬爾谷福

音。終在亞美尼亞的阿耳巳諾頗里斯城

為主捨生致命，被人斬首、剝皮、及倒

釘在十字架上。

見 863 宗徒、使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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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經。該書至今保存兩種版本：一

本是以拉丁文為偽亞北狄雅於第六世紀
所寫，一本是以亞美尼亞語於第五至六

世紀寫成的。兩本的依據有些不同。兩

本所記載的故事，毫無歷史的價值，雖

然曾影響了禮儀經文和宗教的藝術。以

拉丁文寫作的巴氏大事錄就文體而言，

還算優美，但就教義講，作者有時表示

一些聶斯託利派所主張的謬論，即耶穌

不是天主子，而只是一個賦有天主性的

至偉大的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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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巴斯卦蕪羊
Paschal Lamb, Agnus Paschalis 

見 2138 逾越節。

252 幻身論

Docetism, Docetismus 

幻身論，或「現示論」’或「幻影

論」’是指解釋基督性格的一種荒謬學

說。這學說以為基督不是真人，他並不

如世人一樣，有一個實在的肉身﹔所以

新約記載的聖母懷孕、誕生耶穌，耶穌

顯奇蹟、講道、受苦而被釘受死，都是

屬於幻影，實際上這些事未曾發生過。

幻影論者，屬於諾斯士派，因而他

們如同諾斯士派一樣，以為物質是可惡

的，且是萬惡之源，因此他們不能相信

天主聖子籽尊降貴，借取人性，自卑居

於物質的人身內。幻影論的創始人，也

許是基塔（ Gitta ）城的西孟。聖保祿的

獄函：哥、弗和牧函：弟前，弟後和

鐸，都假設在小亞細亞存在著這項謬

論，已經危害聖教會的信仰。事實上，

幻影論直接地否認了天主聖子降生和救

贖人類的兩端奧理。由於此，聖保祿向

哥城信友寫道：「你們要小心，免得有

人以哲學，以虛偽的妄言，按照人的傳

授、依據世俗的原理，而不是依據基

督，把你們勾引了去」（哥 2:8 ）﹔他並

且十分明白地肯定了耶穌既是人又是天

子：「因為是在基督內，真實地住有整

個圓滿的天主性...... J （同上 2:9 ），又

很具體地講述基督所施行的救贖大業是

在十字架上，並藉著他的聖血而成的：

「可是現今天主卻以他血肉的身體，藉

著死亡，使你們與自己和好了」（同上 l : 
22 ）。關於聖若望的福音和書信，古代

的作者和教父都講聖宗徒寫作的目的，

是為反擊那主張幻影論的切陵托

( Cerinthus ）。按照聖依肋乃’切氏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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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耶穌只是純人，但當他在約但河畔，

領受洗禮後，默西亞的尊位使寄跡在他

內，後來在他受苦而死以前，這默西亞

的尊位便又遠離了他。其他的幻影派作

者一他們中也有切陵托的門徒 還

信口講述耶穌的誕生、生活和死亡只是

形同現示，而不屬實在﹔或者說，耶穌

的身體只經過了他母親瑪利亞如水之經

過水道、卻不是由她孕育的，一如常人

由自己的母親孕育的那樣。故此他不是

我們的親兄弟，不屬於人類，在十字架

上死的那位，不是耶穌，而是相似他的

那位基勒乃人西滿。但誰細心讀若望的

福音和書信，立刻就可看到如何聖宗徒

在針對這些謬論施展攻擊。若望主要的

道理是：「於是聖言成了血肉，寄居在

我們中間．．．．．．」（若 1: 14 ）。只要把穩這

端大道理，就可明白若望的神學對於幻

影論來講，是個當頭棒喝，更可明白他

的議論鐘鏘有聲，直接擊破幻影論的邪

說。

安提約基雅主教致命者聖依納爵，

也對幻影論施以駁斥，特別是在他致瑪

梟息雅人 （ Ad Megnesios ） ，致特辣肋

斯人 （ Ad Thrallenses ） 和致斯米納人

(Ad Smyrnenses ） 書內更駁斥得不遺餘

力。一些偽經，如伯多祿福音和埃及人
福音等，固然有著幻影論的趨向，但事

實上，有時很難肯定那些偽經是屬於幻

影派，那些屬於其他的諾斯士派。其他

問題有翰越本辭典範圍之嫌，故不贅

述。

見 2467 諾斯士派、 2163 偽經、 1356 若

望、 1436 哥羅森書。

253 tb 
Heart, Cor 

在全部聖經上提到「心，心臟，心

靈」的地方多至千次左右，聖經作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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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整個以色列民族對人身這一器官的重

視，由此可見一理。但「心」在聖經上

的意義卻也非常地廣泛。

1. 字意的講法

謂人及動物的心臟（撒下 18﹔列下

9:24 ）。以民知道心臟與人及動物生命

的重要性，為殺死某人，只要穿透他的

心臟就夠了（撒上 25:37﹔撒下 l 8: 14 ; 
列下9:24 ）。但聖經上按字意解釋「心」
的地方卻很少。

2. 寓意講法

2.1 是人物質生命的中心位置，只要

人的心臟健康，能心平氣和的度

日，那麼整個的人是健康的（鐵

14:30﹔創刊：5 ）。它甚相似猶太

人對血液的觀念（肋 17:11 ）。食

物、飲料、格外是酒，堅強及娛

樂人的心（民 19:5﹔列上21:7：，詠

104: 15﹔德的：20﹔宗 14: 16) 
不過這種說法在舊約和新約中並

不多見。

2.2 「心」是人在本性及超性方面，心
理及精神生活的支柱，聖經作者

按照他們簡單的心理學常識，將

「心」描述為心理、感情、意志、
明悟、官能的活動中心。

2.2.1 在心理上「心」是人最深密的部份

（伯前 3 :4 ），只有天主透澈人心

良心，而人的判斷只按外表

（撒上 16:6﹔詠7: 10﹔鐵21 :2 ; 24: 

12﹔耶 l 1:20 ; 12:3 ; 17: 10﹔得前

2: 17 ）。它揚善斥惡（列上 2:44 ﹔

24:6﹔約27:6﹔若－ 3:20 ），有它

的德行，諸如正宜、忠誠、單

純、受教、謙遜等（申5:29﹔列上

11 :4 ; 15: 14﹔創 20:5,6﹔列上 3:

9 ﹔ 9:4﹔詠 131:1 ），亦有它的毛
病：虛榮、輕浮、偽善、不值等

（詠 5: 10﹔德 19:4﹔綴 28:26﹔格

前 12:33 ）。由人心之情慾而使人

心生驕傲、嫉妒、懼吝、愛憎、

163 



254 

懼怕、冒失、憂苦及喜樂等。

（驕傲：申 17:20：，則28:2,6﹔路1

51 ﹔嫉妒：簽訂： 17﹔雅 3: 14﹔惶

吝：則 33日，伯後 2: 14﹔愛憎：

肋 19: 17﹔宗 7:54﹔懼怕：詠 63:

26：，列下 l l 汀，4﹔肋 26:36﹔申 l : 
詣，憂苦．耶 4: 19﹔撒下 17: 10; 

堅決：編下17:6：，痛苦：撒上 1 :8; 

撒下 13:20：，鐵 12:25 ﹔ 25:20：，若

16:6﹔宗21: 13﹔喜樂：出4:14：，撒
上 2:1 ﹔詠 65: 14) 

2.2.2 在感情上心是愛情的象徵，故此

聖經作者多次勸人應「全心」愛天
主（申 6:5 ﹔ 10: 12 ; l 1: 13﹔列下

23:25﹔訓 6:27 ﹔ 7:31-33﹔瑪 22:

37﹔谷 12:30﹔路 10:27)

2.2.3 在意志上人心有願望、反省及決
斷的動作（列上 8: 17﹔訓 8:9 ﹔ 38:

27 ﹔ 39:6﹔依 10:7﹔路 21: 14﹔格

後 9:7 ）。意志決斷後的一切外在

行動及表示，亦都歸於「心」的作

用（耶 11:20﹔鐵 16:1,2﹔加下 l : 
3 ）。因為人的意志是自由的，有

時竟能違背天主聖意，而自作主

張，聖經上稱之謂「人心的硬

化」，或「心靈的頑強」’及意志

的不受教化（申 15:7﹔訓 3:27﹔依

46: 12﹔則 3:7﹔谷 16:4 ）。意志的

受教與否，亦以「鐵石之心」及

「血肉之心」來表示（格後2:3﹔約

23: 16﹔則 l 1: 19; 36:26) 

2.2.4 在理智上人的心靈有思想、觀念

（達2:30﹔谷 2:6,8﹔路3: 15 ），可

以確信，可以懷疑（約 34: 10) 

可以受蒙蔽（依 6: 10﹔谷 3:5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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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 8: 17﹔格後3: 15﹔弗 1: 18﹔羅

I :21 ：，伯後 l : 19 ）。人心的智慧可
以使人幸福長壽（列上 3: 12, 13 ; 
儀 2:2,10 ﹔ I 6:21 ; 23: 1 7﹔訓 23:
2 ）。心亦代表記憶的官能（申 4:

9 ﹔ 8:5﹔藏4:21 ﹔依 5: 17 ），故此

有將法律或教訓「刻在心版上」的

四畫

說法 0安 3:3 ﹔ 7:3﹔耶 17: 1 ）。

2.3 心靈是倫理及宗教的動力：真正

宗教敬禮的出發點是人的心靈

（撒上 12: 20 ）。可以希望善或惡

（詠 20:5 ﹔ 21 :3﹔竄 6:21 ﹔訓 5:2 ﹔

瑪5:28,15:18 ）。心靈的革新及再

生，是宗教生活革新的主要條件

（詠51: 12 ：，耶24:7 ﹔ 32:38,39﹔則

11:19,20; 18:31 ﹔ 36:26 ），因此

有心靈受割損的說法（申 10: 16; 

30:6﹔耶 4:4 ）。諸凡一切的惡願

惡行及善意（羅2:29﹔瑪 5:8 ﹔ 15:

19 ），對天主的依↑寺（竄去5)

忠信、背逆、頑抗（厄下 9:8﹔依

29:13﹔出 4:21 ﹔ 7: 13 ）及愛情等

（申 6:5﹔谷 12:30,33等），都是出

自人的心靈。人心亦是聖神的住
處（格後 1:22﹔羅 5:5﹔迦 4:6 ）。

總結：按照聖經的傳統訓誨，是人

心如何，人的品格、為人亦如何，這亦

完全符合中國人的心理、信念，以及表

達的方式。

254 戶籍紀

Book of Numbers, 
Uber Numeri 

戶籍紀~梅瑟五書第四部書名，除

應參閱梅瑟五書條外，應參閱出埃及行

程圖及各有關人名、地名等條。此外，

亦應參閱安息日、月朔、逾越節、無酵

節、七七節、號筒節、贖罪節、帳棚節

等條。

1. 名稱
戶籍紀按希伯來文原稱「在曠野

裡」’是取自本書原文的第四字，打破

了採取首旬首字的慣例，是要說明本書

所記載的史事，皆發生於曠野之中。此

名可說是包括了本書的主題。七十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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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本稱本書為Arithmoi ，即「數目」之

意，拉丁通行本從之，譯為“Numeri ”，
這或者是因為本書記載的數字連篇累贖

的原因。瑪相伯新史合編宣講譯為「數

目紀」’注：「數民也，料民也 J 0 基

管教譯本譯為「民數紀」’我國教會古

史參錢和古經史略等書譯為戶籍紀，思

高學會從之，因為本書內數次記載了戶

口調查和士兵登記之事（見 1-4 ﹔ 26 ）。

近代學者皆擁護此見。

2. 主題與內容

本書可視為天主的許諾與實踐的橋

樑’即記述以民獲救脫離埃及之後，直

達許地邊緣的一段經過，所以本書上繼

出谷紀，敘述選民由西乃山起程，在梅

瑟領導下，三十八年之久，在曠野中所
經歷的一些重要大事。除這些大事外，

還記載了一些有關祭獻和特殊的規定，

這些法律和規定多攪雜在一些史事中，

有些是梅瑟制定的，也有些是後世增捕

的。

本書的記述，表面上看來，好似雜

亂無章，沒有條理，但在布局上卻有其

時間先後和地理上的次序。本書的記

述，按其時間與空間的次序，可分為三

編：上編記述選民在西乃山下作起程的

準備（ 1-10:10 ）﹔中編記述選民流落曠

野的事蹟（ 10:1021:35 ）﹔下編記述選

民在約但河東的遭遇。按時間來說，上

編記述出埃及後第二年二月一日至二十

日的事蹟﹔中編記述中間三十八年的大

事﹔下編記述最後五個月的事蹟。

3. 作者
無論是猶太人的傳統或教會的主

張，皆認為本書的作者是梅瑟’因為由

本書的行文看來，寫本書的人是曾寄居

於曠野，並熟識埃及的歷史、風俗和典

章制度。關於在曠野中行營時秩序的細

小節目，和發生的各種事情，述事與立

法的混合記載等，都足以證明作者應是

目暗耳聞的證人，另外立法的動機與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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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多次是由於事件的發生，給了立法

者制定法律的敢示。這種記事體也可以

明證本書的寫作時代，應是在梅瑟時

代，假若是事後幾百年寫的，一定不會

如此記述。當然誰也不能否認本書有後

人增添的地方，但若為了一些增加之
處，便否認本書是梅瑟的作品，就如有

人增加和更改了苟子，便否認茍子為苟

子的作者，是同樣的錯誤。詳見梅瑟五

書作者條。

4. 主要的神學思想

本書的中心思想，是在說明天主和

選民雙方對盟約所有的態度。根據盟約

的條款，天主常要以恩寵和德能，照顧

自己的百姓。的確，天主在曠野中，常

發顯了奇蹟保護他們，以維持他們的生

活﹔但同時也使他們遭遇了種種困難，

為試探他們，使他們成為一個有堅固信

仰的民族。然而他們卻不明瞭自己所負

的使命，所處的特殊地位，所應盡的義

務，所以一遇到挫折或困難，便立刻抱

怨天主，反抗梅瑟。他們雖然因此多次
受了懲罰，仍執迷不悟，不知悔改，因

此天主罰他們在曠野中漂泊了達四十年

之久，直到那一代的人，除極少數的忠

貞人士外，都死在曠野為止。但仁慈信

實的天主，決不完全捨棄自己的選民，

因為他必實踐許與聖祖的諾言。為使這

些諾言更信而有徵，曾打發了一位外教

的先知巴郎，叫他一連四次祝福以色列

人，一再預言他們必將獲得天主許下的

幸福。所以本書是一部詠嘆上主仁慈的

書，詠嘆上主信實的書，詠讚上主亭毒

一切的書。

本書所載的一切有關以色列子民的

歷史，不但為日後舊約經書發生很大的

影響（見歐 2: 17 ; l 1:1 ﹔ 13:5﹔耶 1-3;

依40-55 ：，詠78 ﹔ 105-107:95 ﹔ 114 ﹔ l呵，

智 10: 15-12:27 ﹔ 16-19 等處），對新約

亦然﹔誠如聖保祿所說，應作為我們新

約選民的「鑑戒」’勸戒我們這些應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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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今世的曠野，而走向來世永生的信

徒，切不可重蹈他們的覆轍，背信忘

義，執迷不悟﹔反要堅忍天主的考驗，

善用天主在這末世時期所賜與我們的特

恩異寵（見格前 10: 1-11 ﹔希 3: 12-4: 13 

等處。參閱若 3:14,15﹔希 9：口， 14 ）。

255 戶口登記

Census 

國家，民族，或某一社會階層的戶

口調查，是古今中外常見的事，聖經上

也數次提及這種事實﹒

1. 舊約
在以民甫離埃及之初，梅瑟即令人

調查二十歲以上的男人、首生子及肋末

人的戶口（見出 30:11,12﹔戶 l ; 3:40-
43 ; 4: 12 ; l 1:21 ﹔ 26 ），調查的結果未

免有渲染之處，蓋只戰士竟有六十萬人

之多，不作戰的肋末人有二萬二千，總

結類推在曠野中的以民應有三百至四百

萬人之眾，事非可能。同樣達味時代的

戶口登記，更加有誇耀之嫌。蓋只戰士

就有一百三十萬人，全民總數至少五百

萬人之眾（撒下24: 1-9﹔編上21:1-6 ）。

不過在充軍之後，厄斯德拉所作的調

查，較為客觀（厄上2﹔厄下7:7-66 ）。
這種渲染的作風，是舊約時代的習尚，

並且數字也時常有象徵的意義，故不必

鷺訝。按學者們的通見：在聖地的以

民，連在它最興旺強盛的時代，也從未

超過一百萬人。目前之以色列則有二百

五十萬人左右。據 1 9 3 1 年的戶口調

查，卻只有一百零一十萬四千人。

雖然，以民的戶口調查很可能是取

法於埃及，蓋埃及法郎遠在公元前3000

年即有人口、家畜及田產的調查，不過

在聖經上卻多次將戶口登記視為不吉之

事，每次戶口調查都與上主義怒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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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與神權政體不適之舉（見上述引

文），蓋只有天主有權知道自己百姓的

確實數目。

2. 新約
路加聖史將耶穌誕生的時期與地

點，與羅馬皇帝凱撒奧古斯都調查帝國

的人口大事相連：「這是在季黎諾作敘

利亞總督時，初次行的登記」（路 2: 1-

3) 

256 手
Hand Manus 

「手」是一個很普通的名詞，在舊

約中用過一千六百多次，在新約中用過

一百三十次。

1. 人的手

1.1 意義

在聖經中「于」通常指人體的前肢

（列上 13 汀，6﹔格前 12:15 ），按上下文

的不同，有時也泛指手臂。手和腳是身

體重要的部份，因此，天主命令以民將

經匣不但懸在額上，且也繫在手上（申

11: 18 ）﹔同樣，勝利者對仇敵洩恨時，

屢屢砍掉他們的手腳（撒下 4: 12﹔加下

15:30,32 ﹔ 7:4,10 ）。雖說如此，但人靈

卻比手還更貴重（ ll馬 5:30)

但是，手也象徵能力（依10:13,14)

或掌握（創 16:6﹔耶 34:20﹔約 l : 12) , 
因此，雙手無力或麻木，解說失敗與頹

喪（詠 76:6﹔依 35:3﹔則 21:12 ）：伸

直或加強瘦弱的手，解說振作精神或鼓

起勇氣（依 35:3﹔希 12: 12 ）。有時手也

充作自反代名詞，恰巧相等於中文的

「親手」、「親身」、「親自」之意（出

15:9﹔申 32:27﹔撒上 18: 17 ）。此外，

手有時也是婉曲語，指乳房（匣 13:6 ）或

下體（依 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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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注重的，是下列的幾句成語：

「藉．．．．．．的手」相等於「藉．．．．．．」或「經

由．．．．．．」’這是常見的成語（撒下 11 :4; 

友 13:15 ）﹔「靈魂在手中」解說生命處

於危險（詠 l 19: 109﹔約 13:14 ）﹔「在

某人手上倒水」解說服事某人，或作某

人的奴僕（列下 3: 11 ) 
手有左右，有時用以指左邊右邊：

左邊屢有不幸和不完善之意（詠 80: 18 ; 

訓 10:2﹔瑪25:33 ）﹔右邊則有得勢（詠

109:6﹔匣3: 1 ）、幸福（詠 16:1 l ﹔瑪25:

33﹔默 13: 16 ）、救援（詠 16:8 ﹔ 109:31)

和尊榮之意（列下 2: 19﹔詠 11O:1 ﹔瑪
26:64﹔羅 8:34 ）。因此，聖經從來沒有

提及天主的「左手」，至於天主的「右
手」則屢見不鮮（後詳）。既然左右有

此吉凶和好歹之意，那麼，「不能分辨

左右手的人」就是尚不識分辨善惡的無

罪孩童（納 4: 1 l ﹔申 l :39 ），而「不偏

左不偏右」就是走正道之意（申 17:1 l ; 

撒上6: 12 ）。此外，「左右」也解說「到

處」或「四周」（依 54:3﹔臣 12:6 ）。

1.2 動作

手是能動的肢體，有它的動作。這

些動作屢屢也有它們的寓意。如握手表

示立約（鐵 6: 1 ）、作保（約 17:3 ）、合

作（迦 2:9 ）、友好（列下 10: 15 ）﹔擊

掌表示發怒（戶 24: 10：，則 22: 13 ）或輕

視（哀 2: 15 ）﹔鼓掌或拍手表示歡欣慶

幸（詠 47:3 ﹔ 98:8 ）﹔雙手抱頭表示難

受（撒下 13: 19 ）或害羞（耶 2:37 ）﹔用

于掩口表示絨默（約21 :5﹔竄到：32 ）﹔

親手送吻表示迷戀崇拜（約31 :27 ）﹔伸

手表示求助（耶4:31 ）、求憐（哀 1: 17 ）、

發命令（出 8:5 ﹔ 9:22 ）或反抗（約 15:

25 ）﹔舉手則表示悽楚（德51 :26 ），但

也是發誓的儀式（創 14:22 ）﹔有時發誓

則將手放在膀下（創 24:2 ）﹔祈禱時也

習慣舉手（出 17:11,12：，加下 15: 12) ' 
可舉向高天（列上8:22 ）、聖廳（詠 134:

2 ）和天主（詠 88: 10﹔厄上 9:5 ），外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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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則舉向邪神（詠44:21 ），洗手則表示

清潔無罪（申 21 :6﹔詠 26:6﹔瑪 27:24 ﹔

雅 4: 8 ），因此成了取潔禮的主要儀式

（出 30:19,21 ﹔ 40:31 ），甚而食飯前也

得洗手(Ji！億 15:1,2 ）。由此，清潔的手，

象徵正直聖善的生活（約 22:30﹔詠 18:

訓，弟前2:8 ）。此外，拉住他人的手，

表示扶助他人（詠73:23 ），注視他人的

手，表示等待憐憫（詠 123:2b﹔智 33:

22 ）或命令（詠 123:2a ），放祭品在受

職者手中表示祝聖（肋 8:27 ），按手在

他人頭上表示授職、祝聖、降福等（見

「按手禮」條）

2. 天主的手

2.1 意義
天主是無形無像的神體，因此，

「天主的手」不能有字面的解說，它不

外是聖經慣用的「擬人法」’解說天主

自己（宗 7: 50 ，參閱「人的手」的這

義）、天主授與先知的神力（則3:14﹔達

10: 10 ）、他對以民的關懷（依49: 16 ）、

他給與特選者的祝福和計劃（路 1 :66 ）、

他給與善人的試探（約19:21 ﹔曰：2﹔ 13:

21 ），有時好像也解說良心的指責（詠

32:4 ）。但是，較普通的解說，是指天

主的威能（申 4:34 ﹔ 5: 15 等處），與天

主的「右手」（後詳）、「手指」或「手

臂」有同一象徵意義，且有時也與這些

名詞同列（詠 89: 14,22 ﹔ 139:10 ）。因

此，天主伸手或舉手，解說顯示天主的

威能（詠 10: 12﹔依 5:25 ﹔ 10:4 ）：有時

是救恩的威能（詠 80: 18﹔厄上 8:22) , 

是慈愛的表示（依 65:2 ）﹔有時卻是懲

罰的威能（民 2: 15﹔撒上 5: 1 l ﹔宗 13:

11 ），叫人敬畏上主（蘇 4:25 ）。這威

能是強烈的（戶口：23﹔依 50:2 ），無可

抗拒的（依 14:27 ），也逃脫不了的（申

32:29﹔加下6:26﹔智 10: 15﹔多 13:2 ）。
因此，落在天主手中是可怕的（希 l O: 

31 ﹔依 19:16 ）﹔但是，若不是不悔改

（德2:22 ），落在天主手中總比落在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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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更好（撒下24: 14 ）﹔然而，落在人手

中，卻比犯罪得罪天主更好（達 1 3: 

23 ）。但天主有時也舉手起誓（申32:40:

詠 106:26 ），有時也將救恩的手收回、

放入懷中（詠 74: 11) 

2.2 工程

人的手是活動的，天主的手（威

能）更不能是靜止的。事實上，宇宙的

一切都是他一手創造的（約 12:9 ）：是

他親手奠定大地，展開諸天（依 43:
14 ），佈置星辰（依45:12 ），整個大造

不外是他手的造化（詠8:7 ）﹔他能以手

心手掌測量它（依40: 12 ）﹔即使身為萬

物之靈的人類，也不外是他手中的作品

（依 64:7﹔創 2:7 ），是他從母胎中親手

形成的（約31: 15 ：，詠 l 19:73 ）。他的化
工是奇妙智慧的（詠 104:24 ），絕不如

人手的作品那般糊塗可憐（詠 l 15:4-7; 
135:15 17 ），因此，任何人都不能過間

或吩咐他手作的工作（依的， 1 1 ) 

他親手創造的，也親手予以照顧：
他親手養活他們（詠 104:28 ﹔ 145:15-16

參閱瑪6:25-34 ），掌握他們的生死（申

32:39 ）、禍福（約2: 18 ），一切生靈（約

12: 10 ）以及人的命運都在他手中（詠31:

16 ），人的一切行動他都瞭如指掌（詠

139:5 ），因此，人或生或死也逃不了他

的手（加下6:26 ）。他說手懲罰惡人（撒

上 5:9﹔依 5:25 ），卻試探（約 5: 18 ）、

降福（厄上 8:22 ）和照顧義人（智 3: 1 · 

若 10:29 ），因此他們在痛苦中和臨終

時，都抱著信心，將自己的靈魂交付在

他手中（詠 31:6﹔路23:45 ），從他手中

等待永遠的賞報（智 5: 17 ），因為他手

所行的，是忠誠正義（詠 111:7)

他特別關懷他的選民以色列：他愛

護這民族，將他放在手上（申 33:3)

刻在手中（依49: 16 ），保護在他手蔭之

下（依 51:16 ），有如親手引導的羊群

（詠95:7 ）。因此，以民的歷史，如出埃

及（申 4:34 ）、入許地（詠 44:3-4)

168 

四畫

選先生日（列上 18:46﹔列下 3:15﹔耶 1:

9 ）、立君王（詠 89:22 ）等，都掌握在

他手中（見「救恩史」條）。不但如此，

連其他民族的歷史，都由他指使，他們

在他手中，有如陶器在陶工手中一樣，

聽他擺佈（依 18:8-10; 40:23 』24﹔參閱

創 15:13-16 ）。怪不得猶太教會最古老

的藝術’以一隻手來象徵天主。
至於耶穌的手，並不是一個象徵名

詞，因為耶穌是降生成人的天主，他與
我們一樣，有一個具有四肢的身體。他

在生時，曾舉手祝福門徒（路24:50) ' 

按手降福兒童 0馬 19:13-15 ），伸手撫

摸病人，治愈他們（瑪 8 汀， 15; 19: 
3 4 ），或觸摸死者，復活他們（瑪依

悶，25﹔路 7: 14 ）。他的「手」成了天主
德能的工具。

2.3 天主的右手

天主的「右手」也像天主的「手」一

樣，象徵天主的威能（詠 21:9 ﹔ 74: 11 ; 
138:8 ）。但是，由於聖經的作者，在描

寫人類或以民特別重要的史實時，屢屢

採用「天主的右手」’我們可以說這「右

手」象徵天主「特大的威能」。果然，

天主的右手大顯威能（詠 i 18:15-16) , 

是他的右手創造天地（依48: 13 ），淹沒

法郎的兵馬（出 15:6 ），幫助以民佔領

許地（詠44:5 ﹔ 78:54 ﹔ 98: I ），也是他

的右手舉揚了聽命至死的耶穌（宗5:31 ﹔

參閱斐 2:5-11 ）。正因天主的右手解說

天主特大的威能，因此，天主右手中的

杯，解說特大威能的懲罰（哈 2: 16) 

因為他的右手充滿正義（詠48: 11 ），怪
不得天主作隆重的誓許時，便以右手起

誓（依62:8 ）﹔要特別利害懲罰以民時，

便在仇人前收回右手，反將它伸向以民

（哀2:3-4﹔參閱詠 17: 11 ）﹔而要以民信

賴他的救恩時則說：「不要驚惶．．．．．．我

用勝利的右手扶持你」（依 41:10)

但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天主的

「右手」屢屢與天主的「愛」列在一起（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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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6 ﹔ 44:4 ﹔ 60:7 ﹔ 108:7 ），因為右

手也是愛的象徵（創 35: 18﹔歌 2:6 ）。

的確，天主特愛的以民不外是他右手種

植的園園（詠80: 16 ），他因愛才給了他

們許地（詠44:4 ）﹔同樣，對特愛的達

味，他不斷以右手扶持（詠 18:36 ﹔ 63:

9 ）和拯救他（詠20:7 ）﹔此外，他也是

以右手庇護義人（智 5: 17 ），舉揚他鍾

愛的聖子（宗 5:31 ），和管治他至愛的

聖教會（默 I: 16; 2: I) 

257 手指

Finger, Digitus 

手指通常保存字面的意義。

在舊約中「手指」原可指「手指」或

「腳趾」（撒下21:20﹔編上21 :6 ），但通

常指「手指」（出 2 9: I 2; 肋 4:

6,17,25,30,34﹔鐵7:3等處）。手指有時

用以表達思想（嚴 6: 13﹔依 58:9 ），或

事物的厚度（耶 52: 21 ）。在舊約禮儀
中，屢屢用手指蕪祭品的血，然後將血

塗抹在祭壇角上（出 2 9: 12 ; 肋 4

25，沛，34; 8:15; 9:9 ），或洒在上主（肋
4: 17 ）、會幕（戶 19:4 ）、聖所帳幕（肋

4:6 ）或贖罪蓋前（肋 16: 14 ），有時則

洒向祭壇（肋 16:19 ）﹔但有時手指蕪的

不是牲血，而是油（肋 14: 16,27 ）：參

閱「取潔禮」和「贖罪禮」條。在並行文

中「手指」多次是「手」的同義詞（詠 144:

1 ﹔歌 5:5﹔依 2:8 ﹔ 17:8 ﹔ 59:3 ）。論及

天主時，「手指」與天主的手、「右手」

和「手臂」一樣，指天主的威能（詠 8:4 ﹔

出 8: 15 ; 31: 18﹔申 9:10﹔達 5:5)
在新約中，「手指」這個字，只用

過八次，其中只有兩次指天主的神能

（瑪 12:28﹔路 l 1 :20 ），兩次指耶穌的手
指，用以解圍（若 8:6 ）及顯示天主治病

的神能（谷 7:33)

關於「母指」或「大趾」，請參閱出

257 - 258 

29:20﹔肋 8:23,24; 14 : 14, 17，泊，訝，
也請參閱「取潔禮」條。

258 手臂
Arm, Brachium 

「手臂」或「臂膀」這個字，在舊約

中用過九十次，在新約中則僅僅三次

（路 l :51 ﹔若 12:28﹔宗 13: 17 ）。除了

很少次有字面的解說，指人（申 33:20•

約 18: 13﹔德21:24﹔歌 8:6﹔達 2:32 ）或

畜牲（戶 6:19﹔申 18:3﹔德 7:35 ）的前

肢外，大部份都像「于」和「手指」一

樣，具有象徵的意義，解說能力或威

能。

這象徵的意義，只是幾次用在人身

上，如「折斷他人的手臂」’指制服惡

人（詠 10:15; 37:17﹔約 38:15 ），使敵

人失敗（耶48:25﹔則38:21 25 ），奪去

他人的權柄（拉2:3﹔撒上2:31 ），或除

掉他人的依靠（約 22: 9 ）﹔「加強手

臂」’意謂使自己自強不息（嚴 31: 17) 

或使他人日益強盛（貝的8:24，泊，歐 7:

15 ）：無力的手臂（約 26:2 ），或血肉

的手臂（編下 32:8；耶 17:5 ），指人的

無能為力，而強有力的人（約 22:8)

希伯來原文是「有臂膀的人」。

至於論及天主，聖經的作者，多次

用「手臂」象徵天主的威能（依61 :9﹔德

36:7﹔路 1: 51 ﹔依曰： 1﹔若 12:38)
這威能也像天主的「手」或「手指」一

樣，有時是施救的（依曰：2 ﹔ 52: 10; 59: 

16 ），有時則是降罰的（依 30:30 ﹔ 63:

5﹔耶 21 ），且是無可抗拒的（智 1 1: 

22 ）。但是，由於聖經的作者，多次稱

天主的手臂為「強有力的手臂」（出的

峙，依 62:8：，耶 21 :5﹔詠 89: 11 ：，智 l 1: 

22 ﹔ 16:16 ），且將天主的手臂與他「大
能的手」列在一起（申 5: 15﹔列上 8:42;

耶 27:5; 32:21 ），我們可以說天主的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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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臂」，也像天主的「右手」一樣（見

「于」條），象徵天主「特大的威能」’

果然這手臂也像天主的右手一樣，掌握

人類及以民特別重要的史實：天主用它

（手臂）創造了天地萬物（耶 27:5; 32: 

17﹔詠89:14 ），掌握萬民（依51:5a) ' 

使它成為萬民的依靠（依51 :Sb ），也用

它引領以民出埃及（耶32:21 ﹔詠77: 16 ; 
智 16: 16﹔宗 13: 17 ）、過紅海（出 15:

16 ）、入許地（詠44:4; 89: 11 ），也用

它立君王（詠 89:22 ），作隆重的許誓

（依 62: 8 ）。值得注意的，是天主的手

臂，也像天主的右手一樣，多次與天主

的「愛」列在一起，向是天主愛的象徵

（詠 44:4：，歐 11 :3﹔依 40: 10,1 l ﹔智 5:

17) 

259 支派
Tribe, Tribus 

見 41 十二支派。

260 文體類型

Literary Genre, Litterarium 
Genus 

所謂「文體類型」’是指在歷史上

的某一時代中，某一地區的民族，為表

示自己的思想及觀念所用的方式。這些

方式困地理、時間及人群社會之環境而

各異，聖經所用的文體類型，當然不是

我們二十世紀的文體，而是東方古時代

的表達方式。因此，我們絕不應該，也

不能以現代的文體規律來解釋聖經，而

應在謹慎小心地，考查研究古代東方的

文學之後，再對聖經依研究的結果，加

以解釋詮註。聖經文體的類型是多采多

姿的，這為每一個多少熟讀聖經的人，

是顯而易見的。比如其中有政治、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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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行政、宗教、天文、占←、巫術、
醫藥、宇宙觀、神話的借用、詩歌、讚

美詩、（愛情詩、諷刺詩等）、鐵言、

對話、哀歌、歷史、傳記、族譜、年

鏡、外交公文、法律、訓誨、預言及默

示錄等等不同的類型。這一切不同的文

體類型，各有各自不同的表達真理的方

式，因此，在研究聖經文學時，我們首

先應注意及確定它是那種類型，然後再

以該類型的特點的格式來加以解釋，才

不致離題太遠。這種研究聖經的方法，

在天主教中，只不過有三十多年的歷

史，算是一種新的作學問的途徑，尤其

自 1943年9月 30 日教宗庇護十二世發表

「聖神默感」通論之後，這種聖經文體

類型的研究，成了每位聖經學者不可或

缺的責任。

見 2093 聖經解釋學與 2094 聖經批判學，

以及 261 文體形式批判學。

261 文體形式批判學
Form Criticism 
Formgeschichtliche Methode 

世界上任何文學都有不同的體裁：

諸凡詩文、哀歌、抒情、比喻、寓言

等，都是構成文學的基本成份﹔那麼，

聖經亦然。所謂聖經上的文體形式批判

學，就是將聖經中發現的體裁，按著不

同文體的規律加以正確的解釋，同時並

研究當時寫作的社會背景，作者的心

理，及寫作的目的等生活實況 （ Sitz im 

Leben ） 並將聖經的文體與當時的其他

文學體裁比較對正，俾能明瞭聖經的真

正意義。
這種形式批判學的始而且是德國的龔

刻耳，繼之有愛斯斐得（ 0. Eissfeld) 
史米特（ K. L. Schmidt ）貝爾特蘭

CG.Bertram ）、步特曼（ R. Bultmann ）。
無可懷疑的，因著形式批判學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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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在研究聖經學間的工作上，向前邁

進了一大步﹔對這種批判方式的認識及

利用，是每一位聖經學者不可或缺的。

可惜的是當這種學間，被某些非公教徒

利用在新約福音研究上時，竟導致否認

耶穌言行的歷史價值。這非但是美中不

足，簡直是形式批判學的濫用。他們將

福音視為當初不同教會（如耶京教會及

安提約基雅教會等），對耶穌信仰的結

果，而不是屬歷史性的考究及記載。聖

史們的貢獻，只在於將當時這些教會，

以主觀的信仰，而表達出來的耶穌的言

行（非歷史性的），按時間及地理編集

起來，而有四部福音的產生。這當然是

天主教人士所不能接受的，因為他們幾

將耶穌在福音上的言行歷史性，完全抹

殺了，這格外見於步特曼（ Bultmann)

及他的一些忠實的極端弟子。但這並不

是說形式批判學的本身，有甚麼問題或

缺憾，而是人對它錯誤利用的結果。聖

教會不絕地在鼓勵學者，要大量地、及

正確地、來利用這種寶貴的、作學間的

方法，這尤見於庇護第十二世的「聖神

默感」通論，羅馬宗座聖經委員會的

「論福音的歷史真理」以及梵蒂岡第二

屆大公會議的文獻「天主毆示教義憲
章」

262 斗

Se ah 
見 583 色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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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上的「日」或「天」’猶如普

通的一般用法，有三種意義：

1. 包括二＋四小時的一日

猶太人正如巴比倫對這種日子的算

法，是自日落到日落。安息日的開始是

白日落算起（厄下的： 19 ），亦就是星期

五的黃昏，開始安息日（路23 :54 ）。其

他的節日亦然，如輸越節（出 12:18 ）、

贖罪節（肋23:32 ）等。古猶太人對於日

間時辰的分法，最初是很籠統地只有清

晨、中午之分（詠 58: 1 8，亦見創 15:

12, 17 ; l 8: 1; 19: 15 ; 24: 1 l ﹔蘇 6: 15 ; 
撒上 l 1: 1 l ; 30: 17﹔列上 18:29 ），黑夜

也只有初更（一更）、二更及末更（三

更）之別（哀2: 19﹔民7: 19﹔出 14:24 ）。

但這些日問時辰及夜間交更的長短，則

視一年四季日夜之長短而有別。

2 受陽光照耀的天

亦即普通所說的白天，或畫，亦即

聖經上所說的天主稱光為「畫」’稱黑

暗為「夜」（創 1 :4 ）。在新約時代，白

晝已分為十二個相等的時辰（若11 :9) ' 
這十二個時辰，包括自日出到日落的一

段時光 (f,馬 20:1-12 ）。明白提及的有：

第三（瑪20:3﹔宗 2: 15 ）、第六（瑪 15:

33 ﹔ 20:5 ﹔ 27:45﹔宗 10:9 ）、第七（若

4:52 ）、第九（瑪 20:9 ﹔ 27:45,46﹔谷

的：33 ）、第十（若 1 :39 ）及第十一時辰

(f,駁。：6 ）。許多學者根據上述時辰之提

及，推斷新約時代的猶太人，很可能已

將晝問劃分成四個相等的部分，每一部

分，包括三個時辰。

3. 「天」亦指時代而言

普通是指一個相當長的時期而言，

如聖經上所說的：「在上主天主創造天

地的那一天」（創 2:4 ，註：此處中文譯

本為了清楚易解起見，譯作「創造天地

時」）亦如國人常說的「過日子」，或「我

們的日子不好過」之意。在聖經上，幾

時這種日予以多數出現，則特別是指默

西亞時代而言（耶 31:31 34﹔希 8:8-

13 ），多見於末世論的文體中。

見2602 贖罪節、 292 主日、 494宇宙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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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265 

日頭
Sun, Sol 

見 205 太陽。

月
Month, Mensis 

希伯來人月份的記算，十分相似中

國的陰曆，是以月亮盈虧的周律而定。

非但如此，就是「月」這個名詞，也完

全猶如中國的「月」’來自「月亮」（希

伯來文叫「耶辣黑」’即月亮之意）
他們為得到一個差不多的正確日數，而

規定每月有三十天或二十九天不等﹔三

十天者稱之謂「滿月」，三十九天者為

「缺月」。但聖經上卻向來沒有提及月

份之計算法。只有聖經之外的米市納，

告訴我們以民每月之開始，是依據觀察

「新月」何時出現為定。規定「新月」（即

初一）開始的大權，操在公會議議員的

手中，當他們下了定案之後，立刻派人

赴巴力斯坦各處，報告新的一個月份開

始，同時在各個高山頭上（橄欖山即其

閏
十 十

十 九 /\ 七 /\ 

步 厄
耳 塔寧
月

月

闇 阿 舍 太 基 王馬 提 @: 
阿 達 巴 貝 色 赫 市 路
達 爾 特 特 霎 舍 黎 耳
爾 月 月 月 月 t玉 月 月
月 月

十 十 十 九 ;l、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十 十 九
月 月 十 月 月
間 問 月 月 間 間

間 月間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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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燃火堆，報告消息，這天算是

喜日，有設宴請客的習慣。

在充軍之前，以民亦猶如中國人，

只是以數字來稱呼不同的月份（一月、二

月、三月等），間中也有幾個客納罕的月

名，「厄塔寧月」、「步耳月」﹔但在充

軍之後，以民採取了巴比倫的月名。

見到0年、 1638 國曆新年、 501 安息年、

1821 喜年。

266 月亮
Moon Luna 

月亮在聖經上，佔有相當重要的位

置，這除了因為它同太陽直接與我們的

地球及我們的生活有關之外，也是因為

它在古東方民族中，是宗教上崇拜的對

象，是迷信豐產的象徵’這一切都在聖

經上反映出來。聖經提及月亮的地方共

有四十三處（三十四次見於舊約，九次

見於新約）

月亮的被造是在第四夭。它的功用

是光照黑夜，及作為規定時節和年、

猶太年曆表
五 四 f:fr 月

齊 阿 充
夫 彼 軍 陰
月 布 目甘 曆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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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慕 t主 雅 散 軍

月月 次 月 爾 月 後
月 月 名

七 /\ 五 四

月 月 月 月 月
／「L 七 /\ 五 四 陽
月 月 月 月 月
間 間 間 間 間 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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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的記號（創 1:14-19 ），故此以民

總以它作為夜間與太陽毫無關係的明燈

（創 1:14,15﹔耶 31 :35﹔巳 6:66 ）。它的
光明僅次於太陽（創 l : 16; 格前的：

41 ），真有美麗潔白的外形（歌6:10﹔依

24:23; 30:16 ），給夜間的路人指示途

徑（癡 7:20 ）﹔但在上主發怒的曰子，

卻要暗然無光（依 13: 10﹔則 32:7﹔岳 3:

15﹔瑪 24:29﹔谷 13:24﹔路 21:25)

變成血紅的顏色（岳3:4﹔宗 2:20﹔默6:

12 ），在來日上主凱旋的日子上，卻要

發光如同太陽（依 30:26)

丹亮一向被古東方民族視為繁殖的

象徵及原因（申曰： 14 ），是以它的形象

被作成護符，掛在牲畜的頸上，以求其

繁殖眾多（民 8:21 ﹔依 3: 18 ）。原因是當

時的人，相信月亮的盈虧與人生、季

節、雨水、植物的生長、人的命運、甚

至女人的生理，有著直接的影響力量，

它能使惡劣的效果發生在人身上（詠121:

6 ），致人於續搞病症（瑪4:24 ﹔ 17:5 ）。
古代的烏爾及哈蘭是月亮神（欣神

Sin ）敬禮的中心，也是亞巴郎的出生及
居留地（創刊：31 ）。他的祖先很可能就

是月亮神的崇拜者（見蘇 24:2, 14 ），是

以梅瑟法律上，有對月亮及其他任何星

體朝拜的明白禁令（申4:19; 17:3 ）。雖

然如此，以民在君政時期，仍禁不住外

來的誘惑，違犯了上主的法律（列下 17:

16 ﹔ 21 汀，5 ），向月亮施行了敬！禮（耶 19:

13﹔索 1 ﹔ 5﹔約 31:26,27 ）。約史雅雖

然曾致力創除一切邪神敬禮，先知們亦

曾大聲疾呼（依 24:21-23 ），但也只有

事與願違（列下 23:5 ）。聖經上明認太

陽、月亮及一切星辰，都是上主的造

物，只有對上主惟命是從（默 12: 1) 

一切星辰是為人益而受造（巴 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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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 木

Wood, L旬num

1 舊約
木材這一名詞在舊約中是被廣泛

地利用著，由這一點我們可以斷定，原

來聖地是豐產木材的地區。以民在巴力

斯坦定居之後，為了使耕者有其田，以

維持生活計，曾經將厄弗辣因山上的森

林加以砍伐（蘇 17:14-18 ），樹木的枝

子用來作為木柴（戶的：32﹔申 19:5 ：，蘇

9:21-23,27﹔列上 17: 1飢餓 26:20,21 ; 
依30:33﹔耶7: 18 ）。木柴為全矯祭是不

可缺的東西（創 22汀，7,9﹔肋 1:7﹔列上

18:23﹔編上21 :23﹔厄下 13:31 ）。木材

被用製作農具（繳上 6: 14 ）、傢低或樂

器（撒下6:5 ），及邪神的偶像等（申29:

17：，列下 19: 18 ）。但它在建築的用途
上，似並不太大。撤羅滿利用黎巴嫩山

的香柏木來建造聖殿（列上5 7 ），在聖

地尚是創舉。其次舊約中所提及的木

材，有皂萊木（出 25:5,10 ﹔ 26: 15 ) 
造船用的松柏木（見依 55: 13﹔則 27:5;

列上 6: 15 ），橄欖木及檀香木等（列上

6:23; 10:11,12 ）。

2. 新約
大致說來，木材之用途與舊約時

代相似。逮捕耶穌的兵丁子中拿著「刀

劍棍棒」（瑪 26:47等）。保祿同息拉在

斐理伯坐監時，腳上帶著木枷（宗 16:

24 ）。耶穌在苦路上稱自己為「青綠的

樹木」’稱猶太百姓為「枯搞的樹木」

（路 23 :31 ），是在指示上主的審判及懲

罰，他將以大火來焚燒一切的樹木，乾

桔的樹木當然更易被燃燒（見則 17:24 ﹔

21 :3 ）。其次也提到了建築用的木材（格

前 3: 12) 

因自古以來，就有將犯人懸在木桿

上處死的例子（申 21 :22-23 ），於是木

架 十字架 乃成了一種恥辱的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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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工具（宗5:30﹔ 10:39﹔ 13:29：，伯前2:24）。

見2099聖經中的植物、 438生命樹、 38十

－，台口
寸已才〈

268 木納松

Mnason 

人名，只一次見於聖經。當保祿赴

耶京時，途中曾過宿其家，是塞蒲路斯

的一位老教友，故此有人以為他是於聖

神降臨節那天在耶京回頭入教的，但這

只是揣度。羅馬致命聖人傳記上，載有

他於7月 12 日死於塞蒲路斯島的事蹟。

269 比喻

Parable Parabola 

「比喻」一詞來自希伯來文的「瑪沙

耳」。它的意義是「肖像」或「表象」。

1. 在舊約中用來指示
1.1 象徵、預象、比方，或者某一人

的言論（見約 27:1 ﹔ 29: 1 ﹔詠 69:

12﹔耶 24:8,9)
1.2 神喻或某一先知有敢示性的演詞

（戶口·7 ﹔ l 8:20，日，詠 49:5﹔依

14:4﹔米 2:4﹔哈 2:6 ）。

1.3 寓意，亦即暗喻或假倍（則 17:2·

21 :5 ; 24:3) 
1.4 多半見於鐵言及德訓篇的格言。

在以默示錄文體構成的舊約文學

上，如達尼爾書，格外偏向於利用比喻

來描述上主在末世要舉行的秘密事蹟

（見達 2:7-9 ），而這種秘密，天主只將

之毆示給少數的幾個人（見達 9:2,21

等）。其次這種文體亦見於一些偽經

上，如哈諾客書、厄斯德拉卷三、四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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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新約中
在對觀福音上提及「比喻」的地方

竟達五十次之多。其次仍有不少的地

方，雖然它們的內容確實屬於比喻之

類，而未冠以「比喻」的稱呼。「比喻」

在新約上可能只是一句簡單的成語，比

如「醫生，醫治你自己吧」（路4:23﹔見

6:39 ），或者是含有隱喻的寓意，視其

寓意或比喻成分之多少而定。現代的學

者們，更日漸提倡耶穌的行為比喻，猶

如某些先知所為者然（依 20:22﹔耶 19:

1; 27: 1 ﹔則 12:3,4 ），因著耶穌這些行

為的象徵性，而散示給人們某一種真理

（谷 6:31 ，但﹔ 8:17-21 ﹔瑪 21:18,19 ）。

3. 比喻的目的

關於此點，學者們大致分為兩派，

其一是「正義」派：耶穌為了懲罰當時

人們的硬心，故意用比喻、象徵’來講

述天國的道理，使聽者不明其中真正的

意義﹔其二是「憐憫」派：耶穌心地善

良，故此用比喻來講授天圓的奧義，設

法使人愛聽易懂。兩派是完全相對立

的，不可否認的是二者皆有其片面理由

及根據。最好的解釋方法，是將三者溶

合來說：耶穌來自天上，是天主之子：

只有他才真正有天國的奧理﹔但是他卻

猶如舊約時代的上主，將這奧理只敢示

了一部份人，其中以十二位宗徒為最

（瑪 l 1 :2,25 ; 13: 16﹔路 10:21,23,24 ）。

若望明言耶穌「用比喻講了這一切」（若

16:25 ），好似在指示耶穌的許多言論及

道理，是深奧難懂的，為能完全明瞭耶

穌的道理，只有等待天主聖神的降臨。

耶穌光榮地升天之後，以迄他威嚴地再

來這段期間的工作，完全屬於聖神，而

他主要的工作之一，便是在於敢示人

類，使人類正確地、完全地、明了耶穌

在世所講的一切奧義（若 14: 26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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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 tt喻﹝新約中的比喻l
p a 「 a bles of the New 
Testament, Parabolae Novi 
Testamenti 

數目及分類：

1. 數目
因學者們對比喻意義之不同，而其

數目亦各異： 101 、 80 、 72 、 71 、 66 、

53 、 37 、 30 、 27 、 18 不等，但是若

只以真正的完全對比的比喻為原則時，

則其數目僅達三十左右。

2 分類

2.1 教義的比喻

2.1.1 論天圓的比喻

撤種（瑪 13:1 9,18-23﹔谷4: 1-9, 13-20; 
路 8:4-8,11-15)

種子自長（谷 4:26 29) 

芥子（瑪 13:31,32﹔谷 4:30-32﹔路 13:
18, 19) 

酵母（瑪 13:33﹔路 13:20,21)

寶貝（瑪 13 :44 ）。

珍珠（瑪 13 :45 ,46) 

旁子 (l;馬 13:24-30,36-43)
撒網 (l;馬 13:47-50)

2.1.2 論天國的成員

被打發去葡萄園工作的二子（瑪 21 :28-
32) 

兇惡的國丁（~馬 21:33-46﹔谷 12: 1-12 ; 
路 20:9-19)

赴宴的人（路 14:16-24)

太子的婚宴（瑪 22:1-14)

僱工（瑪 20:1-16)

2.1.3 論天圓的建立及完成

醒瘡的僕人（路 12:35-40)

十位貞女（瑪 25:1-13)

「塔冷通」（瑪 25:14-30)

「米納」（路 19:11-27)

270 271 

2.2 倫理的比喻

2.2.1 論對天主的職責

不結果子的無花果樹（路 13:6 9) 

不速之友（路 l I :5 7) 

判官及寡婦（路 18: 1 7) 

法利塞人及稅吏（路 18:9-14)

兩個負債的人（路 7:40 43) 

2.2.2 論對人的本份

善心的撤瑪黎雅人（路 10:29 37) 

惡僕（瑪 18:2335)

宴席的未座（路 14:7 11) 

迷路的羊（路的：3 7) 

失去的「達瑪」：（路的：8-10)

敗子回頭（路 15:11 32) 

2.2.3 論善用財產

糊塗的富翁（路 12: 16-22) 

建塔之人（路 14:28-30)

不思的管家（路 16：卜的

準備交戰的國王（路 14:31-33)

富翁及拉區祿（路 16:19-31)

以上所例舉的新約中的比喻，共有 34

個。

271 比拉多
Pilate, Pilatus 

此人姓般雀，名比拉多，意大利

人。其名之意，有人謂「禿頭者」，或

亦有謂「標錯」之意，基於後者之意，

可能他是騎士家族出身，蓋標館是騎士

不可或缺的武器。又由其姓「般雀」來

推測，應是意圖撒木尼雍地方人，即現

今中東部阿布魯齊省。他是接格辣托為

猶太總督的第三人。由聖經及史家若瑟

夫的記載，我們可以知道，他是一個剛

復自用，喜怒無常，手段陰險，以及無

固定信念的人。對猶太人更具有卑視的

心理，是以在他自公元 26 年至 36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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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政期間，曾與猶太人先後發生了不少

的衝突，及非常不愉快的事件。

他自己雖常駐守凱撒勒雅，但在耶

京卻也有他的宮殿，並駐有羅馬士兵保

守。他竟冒然從事，不顧猶太人宗教熱

誠的反感，夜間命士兵將羅馬皇帝的標

幟置於耶京城內。第二天民心大亂，格

外法利塞黨人更是憤怒填胸，派代表團

去凱撒勒雅請願，比拉多見來勢洶湧，

只有知難而退，將標幟除去。

由於耶京食水發生問題，聖殿中又

不能無水，比拉多竟動用了聖賢史寶庫中

的部份金錢，修建水渠。將白冷東南的

大量存水引入聖京。其用意雖善，但是

擅自動用聖殿寶庫，卻是至大的褻聖罪

惡。於是又激起了猶太人的強烈反抗，

大舉遊行示威，結果猶太人這次遭受了
羅馬士兵的殘苦鎮壓，才平息了暴動。

比拉多的另一次暴行是將一批加里肋亞

人在聖殿中殺害的事，但關於這件事聖

經上的記載，略而不詳（路 13: 1 ) 

其後就是對耶穌案件的審訊，並在

法利塞人及經師群眾的壓迫下，而失卻

勇氣，冒然將耶穌置於最慘苦的死刑

（見「耶穌苦難史」）

比拉多再次激起猶太人民公憤的事

蹟是，前時他將羅馬皇帝的標幟，公示

於耶京而失敗，卻心有不甘，於是再次

以更大更顯眼的金質旗幟，懸掛於耶京

黑落德的宮殿中。猶太人再次造反，結

果無效，乃上告羅馬，皇帝為尊重民

意，命令比拉多將旗幟送回凱撒勒雅的

奧古斯都的大殿中。

這個惟恐天下不亂的比拉多，最後

一次激起居民公憤的事件，是當一位假

先知聲稱要在革黎斤山頂挖掘梅瑟時代

的聖器血出士時，聚集了大批的撒瑪黎

雅人。比拉多命令土兵將山包圍，大事

屠殺手無寸鐵的群眾。這次的大屠殺，

斷送了他自己的政治生涯。敘利亞的總

督將他撤職查辦，命他去見羅馬皇帝陳

述理由。結果被繼位的加里古拉皇帝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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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至法國而死，或謂賜其自盡而終。

考古學者，不久之前，掘出了一件

很重要的碑文。在這一歷史文件上，以

拉丁文書寫比拉多在凱撒勒雅為提庇留

皇帝建造廟宇的事蹟。

272 水﹝活水i
Water, Aqua [Living water, 
Aqua viva] 

水在聖經上常以多數出現，如深淵

之水（創 l :2 ），天上之水（創 1 :7 ; 7: 

10﹔詠 148:4 ），地上之水（創 1 :6 ）地

下之水（出 20:4﹔詠 136:6 ）﹔並且以民

熟悉水在地球上出現的方式：海水（依

11 :9﹔亞 5:8 ），河水（蘇 3:8 ﹔ 8:7) , 

泉水（民 15: 19 ），井水或池水（若4:7) , 

雨水或雪水（約 24: 19 ），淡水，活水

（創26: 19﹔肋 14:4 ﹔ 15: 13﹔耶2:13; 17: 

13﹔若 4: 10 等），洪水（創 7:7﹔依 54:

9﹔伯前 3:20﹔伯後 3:6 ），食水（見弟

部 5:23)

在水量缺乏的中東，水是特別的重

要及寶貴，是以對行路的旅客要殷勤供

水（創刊：4﹔ 24:32 ）。以民在曠野中因

缺乏食水而抱怨梅瑟（出 15:22 25 ; 17: 
卜7﹔戶 20:1 13 ），達味之衛兵冒生命

的危險，由敵方取水給達味解渴（撒下

23: 16 ），都為此證。
與水有關的奇蹟：舊約（出 7: 17-

21 ; 14: 16 ﹔ 17:6﹔列下2:8 ）和新約（~馬

8:23-27 ﹔ 14:22-33﹔若 2：卜 1 1 ），都在

證明天主是物質的主宰，所以雨水降與

否，亦完全屬於天主的旨意（列上 17: 1; 

18:42-46﹔約 38:34-36 ），旱時只得向

天主求雨（列上 8:35 ﹔ 18:42 45﹔岳 1:

19-20 ）：天主以旱災罰惡人（亞 1:2﹔岳

1: 12﹔匣 14: 16等），忠信守法的人，卻

得天主降時雨為報（肋 26汀，4﹔申 l 1: 

13-15﹔依 3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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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象徵意義：因為水是眼淚的象

徵（耶 9:17﹔詠 l 19:136 ），所以它也是

贖罪的象徵（則36:25 ），因此水洗（撒

上7:5等）在贖罪的禮儀上，是不可缺少

的。聖殿內對祭台、祭物等的水洗禮，

除了有實際的衛生用途外，象徵的意義

很大（詳見「取潔水」條）。聖殿為以

民是天主的所在地，是宗教的中心，是

超性生命的泉源，因為先知們在描述默

西亞時代時說：天主是活水的泉源（耶

2: 13 ），由聖殿流出（依 12:3﹔詠36: I O; 
46:5 ）。此外水在舊約中，還有潔淨、

赦罪及革新的象徵意義。

從另一方面來說，水也具有破壞與

幻滅的象徵意義﹒人生如水潑在地上，

不可復收（撒下 14:14 ），義人求主使惡

人如奔鴻的急水流去（詠 58:8 ）。聖經

上洪水滅世的敘述，一定給了一個很深

刻難忘的印象。亞述的侵略大軍，喧嚷

有如海嘯，咆略有如狂洋（依 17: 12) ' 
有如帶冰置的暴雨，度日漲溢氾濫的大水

（依28:2 ）。大水由北方而來，形成氾濫

的河流，淹沒大地上的一切（耶47:2 ）。

水不只是為一民、一區或整個大地笑難

的象徵，而也是個人禍患的象徵（詠32:

6 ﹔ 69 汀， 16 ）。正因如此，水的象徵性

亦見於聖洗聖事，人落入水中，以水的

破壞能力，使人死於罪惡，死於自己﹔

但同時也因水的潔淨滋生之力，使人重

生於超性的生命。

273 水蒼玉

Beryl, Beryl/us 

是屬蓊翠玉石的一種寶石，呈六角

形，普通是鮮綠色，或綠藍色，雖然亦

有黃色、彩紅色或白色者的種類。它是

被依在大司祭胸牌上第四行中的寶石

（出 28:20 ），也是新耶京城牆上的第一

座墓石（默 21: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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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火

Fi 「e, /gnis 

火的能力是溫暖、光照、潔淨及破

壞，是人生不可缺少的東西，故此在很

古的時代，已為人類所利用，以民自不

例外。

1. 舊約時代

雖然以石取火的方式第一次只見於

希臘文化時代（加下 10:3 ），但無疑地

以民遠在進入聖地之前，已知有火的存

在。安息日不得取火煮食的禁令（出35:

3 ），證明當時取火是頗費人力的動

作，為避免這種工作，民問習慣保存常

燃不息的火種（撒下 14:7 ）。亞巴郎上

山祭子時，隨身帶著燃著的火炭（創22:

6 ）。火是煮食不可或缺的（德39:21 ）。

燃火的物質各有不同（依 5:24,33: 12 ; 

岳2:5﹔詠 118:12 ），窮人則用乾樹枝、

牛糞或人糞等（列上 17: 12﹔綴 26:20 ﹔

耶 7: 18﹔則 4: 12 ）。放火焚燒莊園者，

要受法律的制裁（出口：5﹔肋20: 14 ）。

縱火是打仗時的報復行為（申 13: 17﹔肋

20:48﹔亞 l :4﹔耶 20: 10) 
火在祭租的禮儀上，也是不可缺少

的（肋 1 :7 ; 4:12 ; 6:2 ; 10:1; 20:2﹔列
上 18:28 ），故此祭台之旁常保存著火

（耶 9:24 等﹔戶 3: 4 ）。以民充葷的前

夕，司祭們將這祭把用的火掩藏了起來

（加下 1: 19 ）。向邪神火祭首生子的惡

習，竟也進入以民之間（肋 18:21 ﹔耶7:

31 ﹔則 16:21 ），這就是聖經上所嚴禁的

「使兒女經過火」的命令（申 12:31 ，時

間，列下 16:3 ﹔ 17: 17) 
火也是天主顯現威嚴的象徵’比如

顯現給亞巴郎、梅瑟、先知，尤其是在

西乃山上的顯現中（創 15: 17﹔出 3:2 ﹔

19: 18﹔則 1 ）。為表示天主的大能無比

及所向無敵，亦稱天主為「吞噬的烈

火」（申 4:24 ﹔ 6: 15﹔依 31 :9：，耶 15:14;

拉3:2 ）。猶如雷聲比作天主的聲音，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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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被稱為天主的「火舌」（詠29汀， 104:

4﹔約 l : 16 ）。火亦是上主義怒的象徵

（詠 79﹔ 5 ﹔ 8:3, 15；依 26: 11 ) 

2. 新約時代

火在祭祖上的作用似已減少，相反
地卻與未來的末世時代緊緊相連。若翰

在他的宣講中已報告「不結好果子的樹

將被投入火中，．．．．．．糖批要用不滅的火

焚燒」（瑪 3: 10-12 ）。耶穌白己在講述

來日的審判時，也多次利用了「火

窯」、「不滅的火」、「永火」等詞句

（瑪 5:22; 7: 19 ; 13:40 ; 18:8; 25:41 ; 
谷 9:43﹔若 15:6 ）。既然火的效能之一

是潔淨，故此耶穌來此世界的使命，就

是以聖神及火來洗淨人的心靈，來「把

火投在地上」（瑪 3: 1 l ﹔路 12:49)

聖保祿及其他的新約作者也提及到

火是為試練、潔淨及懲罰人們的象徵

（見格前 3:13﹔雅 5:3﹔伯前 l :7 ：，伯後

3:7等）。將拯救人靈的熱心比作焚身的

烈火（格後 l 1 :29﹔格前 7:9 ）。世界末

日自然界之幻變，也是以火為主要成

份，以顯示上主的威嚴大能Cf自後3: 12· 

得後1 :8﹔默4:5 10; 9: 17，時， 11: 5; 13: 

13 等）

註﹒梅瑟法律施用火刑的例子有

二：其一：若某人同時與母女兩人同

居，三人應用火來燒死（肋20:14 ）﹔其

二：若司祭之女行為淫蕩，有辱父名亦

然（肋 21:9 ）。在聖祖時代，猶大的兒

媳塔瑪爾的歷史，在指示以民自古就有

這種法律慣例（創38:24 ）。同樣的例子

亦見於哈慕辣彼法典。

275 火把

Torch Facula 

是一種戶外照明的用具。作法是將

乾木柴，縛以碎布片，以繩綁緊，再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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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易燃的肥油或松香而成。多用於照明

街市或廣場（友 13: 16：，加下 4:22 ）。作

戰時亦用作焚燒敵人戰車的武器。基德

紅曾以此智取米德揚人的軍營：令三百

兵各執空罐，罐中有火把，將進敵管

時，將罐打破、於是火把齊明，士兵嘶

聲大喊，敵人突然驚慌失措，乃四散奔

逃（民 7：峙，20 ）。三松亦曾將火把繫於

三百隻狐狸尾巴上，令其亂跑於培肋舍

特人的回國之中，而放火破壞莊穆及果

圖（民 15:4,5 ）。於夜間逮捕耶穌的士

兵，手中亦拿著燈籠及火把（若18:3 ）。

火把亦有象徵的意義，比如它象徵

大笑難（匣 12:6 ），人子發光的眼睛（達

10:6 ），以民的救援（耶 62: 1 ）。上主

寶座前燃著的七個火炬，象徵天主的七

神（默 4:5)

276 火喜

Furnace, Fornax 

火毒害一詞，譯自希伯來文 Kibshan'

通常指燒磚瓦或其他陶器的火室。這類

火害相當大，所以冒煙也特別濃。創19:

28說：天主以火燒索多瑪等城時，亞巴
郎見該地冒煙有如燒富的煙一般。同一

意義見出 19: 18 。但有時也指較小的火

爐，去日出 9:8,10 °不過為指火爐，希伯

來文通常用 Kur 一字，這類火爐通常是

以鐵製的，為煉金屬品用（見嚴 27:21;

參閱智3:6 ）。埃及曾苦待以民，為此聖

經的作者將埃及比作火爐（見申4:20 ）。

至於用土製的爐子，希伯來文稱 Tanur

’以民以及中東古時的民族，煮飯時，

大都用這額的爐子（見肋2:4﹔歐7:4：，哀

5: 10﹔參看依 31 :9 ）。達尼爾先知因不
敬拜皇帝的像，被投入火君主。該節原文

是阿拉美語 Athan ’和希伯來文的

Kibshan 有同一意義，即指燒磚瓦陶器

的火害（見達 3:4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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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 父親﹝阿爸l
Fathe 「， Pater [Abba] 

本條可分兩部份來討論，即以神為

父及以人為父的兩種習俗。

1. 稱神為父
上自一切古代文明國家，下至一切

半開化或未開化的民族，都有稱神為父

的習慣，比如埃及神明阿孟辣、依息斯

Isis 等，巴比倫的默洛達客、貝耳等，

以及希臘文化的神明則烏斯Zeus ’亦即
羅馬帝國的猶丕式神，都曾被崇敬者稱

之為父。中國亦不例外，所謂之「天

爺，老天爺，或天父」者，即是這種習

俗的明證，因此，不少學者肯定神明最

早及最普遍的稱呼，就是「父親」。而

這種稱呼的來源又是基於人類的普遍心

理所致，即是由於對神明的畏懼、愛慕

及依f寺的心情所造成的。至於在那些未

開化民族間稱神為父的習慣，大約是來

自一種對一切受造之物崇拜的心理，亦
就是來自一種汎神論的信仰。

1.1 舊約

上述諸民族稱神為父的理由，不論

在舊約或新約上都不復存在。以民之所

以稱天主為父，其主要及惟一的基礎在

於一種歷史的事實，即天主對以民在西

乃山上的特別揀選，及與以民所訂立的

盟約。聖經自始即特別強調這一點：

「他（天主）不是生育你，創造你，使你

生存的大父嗎」？（申 32:6 ）。其後的
先知們更不斷地提醒以民這一重要的關

鍵，尤其在充軍的前後時代（耶 3 1 : 

19,20﹔依的： 16﹔申 19:6﹔戶 35: 19 ）。

「上主啊！你是我們的父親，我們只是

泥土，你是我們的陶工，我們是你手中

的作品，．．．．．．我們是你的子民」（依 64:

7 ,8 ）。這種以天主為父，以自己為天主

子民的觀念，給與以民莫大的安慰、勇

敢及希望，尤其為那身處充軍之地的

以民（依49:15 ），因為以色列是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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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首生子。

天主不只是全體以民的父親，更是

達味王及其後繼人的慈父﹒「我要作他

的父親，他要作我的兒子」（撒下 7: 14 ; 
見詠2:7 ﹔ 89:27,28 ），國王要受天主的

特別照顧（見依 l :2 ）。充軍之後，天主

格外是那些正義者的父親。在這一時代

的著作中，我們可以多次見到善人呼求

上主為「上主，天父，我生命的主宰」

（德23:1-4 ），「只有他是我們的天主，

只有他是我們的父親，只有他永遠是天

主」（多 13:4 ）。善人們亦多次直接簡單

的稱天主為「父啊」（智 14:3﹔見智2:16;

11:10; 18:18) 
奇怪的是在偽經上，很少有稱天主

為父的說法。在後期的猶太主義時代，以

民受希臘哲學文化的感染，開始視天主是

偉大、崇高、全能、全知的天主，同時也

是高不可及的天主。天主與猶太百姓之間

的關係，好似已遠不如舊約前段時期似

的，那麼密切，親愛猶如父子。

1.2 新約

耶穌重新將「天主父」的觀念加以

恢復、強調及鞏固。福音的中心思想之

一，就是天主是眾人的父親，因為他照

顧一切的人（ J,\1§6:26 ），他遠超過世間

的生身之父 0馬 7:7-11; 14:31 ; 17:20; 
谷4:35-41 ﹔ 1 1 :26﹔路 8:22-25 ）。但是

耶穌卻清楚地指明「我的父親」（瑪 26:

42 ; 1 1 :27 ﹔ 25:34﹔路2:49 ﹔ 10:22 ﹔ 22:

29 ﹔ 24:49 ）與「你們的父親」（路 6:36 ﹔

12:30,32 ），「我的天父」（瑪 15: 13 ; 18: 

3 5 ）與「你們的天父」（瑪 5: 48 ; 6: 

14,26,32 ﹔ 23:9 ），「我的在天之父」（瑪

7:21 ; 10:32; 12:50; 16:17; 18:10『 19)

與「你們的在天之父」（瑪 5: 16,45 ; 6: 

1 ; 7: 11 ; l 8: 14﹔谷 11 :25﹔路 l 1: 13) 
的分別。這種區別的基礎，在若3: 16,17 

已很清楚地刻劃出來：「天主竟這樣愛

了世界，甚至賜下了自己的獨生子，使
凡信他的人不會喪亡，反而獲得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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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因此，耶穌是天主的親生獨子，

而眾人則「被稱為天主的子女」（若~3:

卜2)

若望福音特別強調推廣了天主為人

之父的神學，這種說法竟達八十次之

多，而在其他的福音上只三次見於瑪，

一次見於谷，一次見於路， 0馬 l 1:27; 
24:36 ; 28: 19﹔谷 13:32﹔路 I 0:22 ）。

我們之所以被稱為天主的子女，並不是

基於血肉的關係（~馬 16: 17 ），而是由於

天主的特別恩寵（瑪 l 1 :27) 

這種由於恩寵而獲得稱為天主子女

的觀念，更深刻的見於保祿的著作中。

保祿的邏輯是：既然天主是我們主耶穌

基督的父親，而我們又與耶穌密切地相

連，所以天主也是我們的父親（格後 1:

3 ; i I :31 ﹔羅的：6﹔弗 1: 3﹔哥 l :3﹔迦

3:26 ）。我們由於耶穌的苦難聖死，而

成為天主的義子（迦4:5 ），而領受了聖

神，他在我們的心內喊說：「阿爸，父

啊！」（迦 4:6﹔羅 8: 15 ）。當然，保祿

也猶如福音，將「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的父與「我們的父」’並沒有作等量齊
觀地相提並論（格後 l :2) 

2 稱人為父
聖經上除了稱天主為父之外，「父

親」這個名詞用之於人的地方當然更

多。它有兩種用途：其一是稱自己的生

身之父，這是在各個民族中一種很自然

的習俗。但是除此之外，也有它更廣泛

的用途，比如祖父（創28: 13 ），或先人

亦被稱為父親（出口汀，瑪 3:9 ﹔ 23:
30 ）。尤其是那家族的開創人更是如此

（創 10:21 等），有地位及受尊敬的人，

有時亦尊稱為父（見列下 6:21 ﹔瑪 23:
9 ）。初期教會中的年老信友（若~2:

13' 14 ），或者已亡的死者（伯後 3:4

等），亦被稱為父親。
其次還有借意的說法，就是某某東

西的製造者（約 38:28 ），某種生活方

式，或某種藝術的創始人（創 4:20,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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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2:54 ），或某人的監護人（約29:16 ﹔

依22:21 ）及教師（格前4: 15 ）、先知（列

下 2: 12 ; 6:21; 13:14 ）等，都被加以

「父親」的尊稱。

278 父母
Parents, Parentes 

聖經上沒有一個真正表示「父母」

的單詞，常是以「父親及母親」來表

示，這一點很相似中文。關於父母對子

女的義務以及權力，以及子女對父母的
孝敬，請見下列諸條文：

657 孝敬父母、 1705 教育、 1449 家庭、

277 父親、 427 母親、“兒子、子女。

279 牛

Ox Bos 

以民在進入聖地之前是半遊牧民

族，雖然進入聖地之後，開始度定居及

務農的生活，但是家畜對以民來說，始

終是財富的來源（創 13:2 ﹔ 26 ：日， 14 ﹔

30:32﹔撒上25:2﹔撒下 17:27 29 ）﹔潔
淨的家畜更是祭獻上主的主要祭品（列

上 1: 19 ﹔ 8:63 ），在以民宗教上是不可

或缺的動物。以民的家畜中，主要者是

驢、駱駝、馬、山羊、牛等。「牛」在

中文譯本上雖通稱為牛，但原文卻有種

種不同的名稱，要者如下：

(!) Sor（牛）：是以民用來為耕地（申

22:10 ），打場（申 25:4 ），拉車

（戶7:3 ）用的一種牛。有時也作為

屠殺供食肉（撒上 14:34﹔列上 l:

19,25 ），或作為祭品的牛（肋 9

4,18 ﹔ 22:23,27﹔撒下 6: 13 ）。
(2) Parah （母牛）：雅各伯為平息厄

撒烏的怨氣，贈送給他許多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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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其中有「母牛四十頭」（創32:

15 ）。埃及及巳力斯坦是牧牛的

理想地域（創41:2﹔申 7: 13﹔撒上

6:7﹔依 l I :6, 7 ）。牛的肉及它的
附產品 奶油、奶餅一可作食物

（撒下 17:29 ）。母牛除了哺乳之

外，亦可用為拉車（撒上 6:7-12)

或祭品（戶 19:2-5)

(3) Abir （牛）．意謂「強有力的」’

思高譯本譯作公牛、雄牛或野牛

（依 34:7﹔詠 22: 13 ; 50: 13 ; 68: 
3 I ）。雅各伯給厄撒鳥的禮品

中，有「公牛十頭」（創立：5 ）。

這種牛格外是用來作全矯祭品

（戶 7: 12,51 ﹔民 6:25﹔列上 l 8:23 

等）、贖罪祭品（出29: 1-4﹔則的：

13 ）和平祭品（出 24:5﹔戶 7:88 ﹔

撒上 l :24,25) 

(4) Egel （牛）：是一種牛慣，不分其

公母，為食品亦為祭品用（肋 9:

2,3,8﹔米 6:6)

(5) Egela（牛）：用為耕田（民 14: 18) 

或打場的小母牛（耶 50: 11 ），亦

作為祭品（撒上 16:2 ）。這種母牛

慣，也是按梅瑟法律用來洗潔某

一城的暗殺或兇殺罪的（申 21:

3,4,6 ）。一隻三歲的小母牛，被

分屍兩段，用來為上主與亞巴郎

締結盟約的證據（創 15:9)

280 牛膝草

Hyssop, Hyssopus 
見 2099 聖經中的植物。

281 王冠

Diadem, Diadema 
見 l 115 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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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丕洛

Pyr「hus 

丕洛人名，貝洛雅人，有一兒子名

叫案帕特爾。索帕特爾曾和其他人陪伴

保祿，由，馬其頓即由斐理伯到亞細亞，

即特洛阿（見宗20:4-6 ）。作者所以提及

丕洛，大約他當時為教會內知名人士。

283 丕雄

Pishon, Phison 

河名，意謂「多水之流」’是樂園

中四條河流之一，或謂四條支流之一，

它灌溉哈威拉全境。在這一區，盛產質

地良好的金子、真珠和瑪腦（創 2

11, 12 ）。在德 24:35 將它與底格里斯河

相提並論。史家若瑟夫按當時地理觀念

之所知，強調它就是現今的印度河（在

巴基斯坦）。曾有不少學者隨從此說﹔

但現代學者們的意見是紛耘複雜，令人

不知所從。

284 丕通

Pithom, Phitom 

城名，意思是「阿通（神）之家（廟

宇）」’是以民在埃及受強力壓迫過奴
隸生活時，給法郎修蓋的兩座脖貨城之

一。另一座名叫辣默色斯（出 l : 11) 

丕通也是獻與阿通神（相等於辣神）的

一座城市。

至於它的確切地點，聖經上既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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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指出，學者們只有根據聖經以外的

文件，而從事發掘研究，時至今日已發

現了兩個可能的地點：一個是辣塔巴廢

墟，另一個則是在前者之東十四公里處

的瑪叔塔廢墟。目前絕大多數的學者主

張後一學說較更為正確，但應當承認

的，是二者至今都沒有找出確實及不可

反駁的證據。二者的地區相距不遠，且

皆位於古埃及國土邊境之外，這一點無

可否認是正確的。

285 丕斯加
Pisgah, Phasga 

山峰名，意義不詳，位於死海及摩

阿布高原之間，屬於乃波山的一個頂

峰。當以民向聖地進發時，曾在它的山

谷間逗留過（戶 21 :20 ）。巴拉克領巴郎

登此山頂，以窺以民營地之全貌，而加

以詛咒（戶23: 13 ）。梅瑟遵從上主的命
令登上此山頂，藉以觀看聖地的全景

（申 3: 17 ; 34: 1 ）。除此之外，聖經上亦

提到了它的山坡地帶（申 3: 17 ﹔ 4:4：，蘇

12:3 ﹔ 13:20 ）。

見 77＇；波山。

286 丕貝色特

Bubastis, Bubastus 

城名，在聖經上只同翁城並提過一

次（則30: 17 ），位於埃及的尼羅三角洲

地域，在東邊支流的右岸，遠在埃及的

第四朝代，它已存在。在希克索斯人時

代是一重鎮，格外在第十二朝代，在史

沙克法郎的統治下，埃及繁盛強大，曾

進攻耶京（列上 14:25-38﹔編下 12:2-

9 ）。他將丕貝色特升格為埃及的第二

重鎮。它的女神名貝色特，以貓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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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為敬禮她有不少的慶節，無怪在現

今之貝色特廢墟附近（即古時之丕貝色

特城），考古學者掘出了不少的貓墳

墓。

287 丕乃啥斯

Phinehas, Phinees 

聖經上三個人的名字，意謂「黑色

的」’或「黑褐色的」

(I) 厄肋阿匣爾的兒子，亞郎的孫

子，是梅瑟時代的一位司祭，俱

有強烈的宗教熱誠及正義感。當

以民因敬禮邪神貝耳培殼爾，受

著上主嚴厲懲罰的時候，他曾毫

不留情地，將一個正在為邪神敬

禮而同某一位米德楊女子犯姦涅

的希伯來人，連同該女子一槍穿

死。自此民間的災禍停止了。這

一行動，深得天主的歡心，因而

許給他及他的後代永享司祭的品

位（戶 25:6 18﹔見詠 106:30,31 ﹔

德 45:23,24﹔加上 2：詣，54 ）。以

民與米德喝人作戰時，他曾以司

祭的身份隨軍參戰（戶 31 :6﹔見

10: 1-10﹔編下 13: 12 ），並被打發
去河東基肋阿f旱地方，為調查關

於河東支派敬禮邪神的傳說。真

像既明，據實回報，而避免了河

西與河東諸支派之間的一場流血

大戰（蘇 22:9 34 ）。其後常駐貝

特耳，成為看守及保護約櫃的司

祭（民 20:27,28 ）。他死後與父親
同葬於厄弗辣困山區中的基貝亞

（蘇 24:33)

(2) 厄里的兒子，與其兄弟屬弗尼同

在史羅﹛乍上主的司祭（撒上 1 :3) , 
曾經隨從約櫃與培肋舍特作戰，

但結果非但戰績全無，且連約櫃

亦落入敵人手中，其本人則死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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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場（撒上 2: 12 36 ﹔ 3:12,13 ）。
聖經上對他所留的評語是惡劣

的，並且視其死亡為上主懲罰的

明證。

(3) 可能是位司祭或至少是個肋末，

他的兒子名叫厄肋阿匣爾。充軍

歸來後厄肋阿匣爾受厄斯德拉委
托，管理聖殿中的金銀和器血

（厄上 8:33)

288 丕息狄雅
Pisidia 

是小亞細亞的一個多山地區，北有

夫黎基雅，南有旁非里雅，東鄰依掃黎

雅（ Isauria ），西部則以里息雅及加黎

雅為界。它雖是一個高低不平的山區，

但其間仍有不少的低平地帶及窄狹的盆

地，可供農作物的生長，以及不少的森

林，供取木材及牧放牲畜，是以人口仍

然為數可觀。但是，也正因這一地帶的

特殊地勢，而竟很久以來自成一區，少

與外人接觸，直至羅馬人時代，仍是一

個獨立的自治區。公元25年才被劃歸於

羅馬帝國行省迦拉達省，其後更自成帝

國的一省，部丕息狄雅省。

聖保祿第一次出外傳教時，曾途經

旁非里雅而來此地傳教，當時此處已有

為數不少的一批猶太僑民居住，並建有

自己的會堂，他們就正是保祿當時傳教

的首要對象（宗 13: 14 ﹔ 14:24 ）。

289 丕哈希洛特

Pi-hahiroth, Phihahiroth 

地名，有「河口」之意，是以民出

離埃及時，在過紅海之前的最後一站。

當時百姓本有意選揀最近的直路進入聖

地，可是上主卻命令他們轉變方向，在

丕哈希洛特地方紮營（出 14: 1,2﹔戶口：

7,8 ）。學者們及考古家雖仍在努力研究

發掘，為能找出它本來的位置。可情困

它早已被掩埋在曠野的沙土中，己數干
年之久，時至今日學者們仍不能作出正

確的答案，所有者皆是臆想的假設。

290 世代

World Saecu/um 

這個名詞，在舊約上用來指示過去

的或將來的悠遠長久的時代（見亞 9:

11 ）。這些悠久時代的總合，使人連想

到永這或永世。在新約上它有許多不同

的意義，為確定它的真正意思，必須要

看上下文而定。它指示現世的時代，比

如「今世的終結」（瑪 13:39 ﹔ 40:48,50 ﹔
28:4 ），「生活在末世的人」（格前 10:

11 ），「今世的末期」等（希 9:26 ）。

「世代」若為多數時，普通是指「永

遠」’這些格外見於讚頌詞中（見羅 l : 

25 ; 9:5 ; l I :36﹔迦 5:5﹔斐 4:20﹔亦見

路 1 :33﹔默 22:5 ﹔ 20: 10 ），但有時單數

亦指「永遠」（見若 6:51 ﹔ 8:51 ），雖然

普通只是說明悠長的時期（見路 l :70 ; 

若 9:32﹔曰：8﹔格前 8: 13) 

可是世代也有「世俗」的意思（見

谷 4: 19﹔格前 7:33﹔希 l :2 ; 11: 3 ) 

在瑪 12:33 及路20:34,35 所說的「今世」

及「來世」是兩個人類救援歷史時代

的劃分線，是中間的審判與復活。谷

10:30 的「今時」及「來世」是關於個

人的兩個時代。在偽經上「來世」始自

死人的復活，而經師們則以為「來世」

在人死後便立即開始了。在聖保祿的

著作中，「來世」業已於「今世」開

始，而「今世」好似已成過去。它是天

主的敵對者（見羅 12:2﹔迦 l :4 ; 4:3-9 ; 
格前 2:6-8﹔格後 4:4﹔鐸 2: 12﹔弗 2:7 ﹔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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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 2:5 ﹔ 6:5 ﹔ 9: 11) 

聖經上另有一名詞“EON”，亦譯

作「世代」’是指一個期限長短不定的

時期而言。構成它的主要因素，不是時

間年代，而是它的倫理及精神的特徵。

遠在耶穌降生前一世紀的經師們，即已

習將人類的歷史分成「今世」及「來世」

的兩個大階段。這種劃分，格外更清楚

地、見於公元70年戰爭之後的經師著作
及言論中：「今世」的一切是有缺點遺

憾的，是罪惡的，而「來世」的一切，

才是完善、美好及正義的時代。

耶穌非但尊重保存了經師們的這個

觀念，而且利用了它，將它符合及利用

在自己的身上。他的苦難聖死及他的復

活，就是「來世」一天國一的來臨

及開端（谷 14:62 ）。因著基督神國的建

立，「來世」業已在人間奧祕地、暗暗

地開始進行（路 27:21 ）。因此「今世」

及「來世」的兩個「世代」’實際上已
在混合地進行著，直至基督光榮的再

來。

基督的復活是人類復活的「初果」

開端（格前 15:20,23 ）。聖神的降

臨，證明「末日」 來世 業已開

始（宗 2:16,17 ）。基督的信徒已與「今

世」脫離闢係（迦 l :4 ），而已分沾「來

世」的「德能」（希6:5﹔見格後 1 :22 ; 5: 
5 ）。因此，他們的生活，是在這陳舊

的「今世」及業已開始的「來世」之間

的不斷的鬥爭。他們應生活在「今世」

而不受它的誘惑（鐸 2: 12﹔見弟後 4:

10 ）。信友的態度應是耐心地等待，至

「來世」的明顯確切的建立。

見 1476 時間。

291 主、主人
Lord Dominus 

主、主人（ Adon ），指對某事、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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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某人握有主權的人。此字在聖經上

的用法甚廣：

1. 對人
1.1 對人的一般尊稱，並無上下高低

之分，如我國稱「先生」一般：如

創23:6,11,14﹔若4:11,15,19 ﹔ 12:

21 ; 20: 15 等。此外，妻子亦稱丈

夫為主（列上 l : 17 ），女兒稱父親

（創曰：35 ），兄弟稱兄弟峙的2:

6 ），婦女稱陌生的人（民4: 18) ' 

國王稱先知為主（列上 18:7﹔列下

8: 12) 

1.2 指有權勢或主權的人：如奴僕之

稱主人（創 24:9,12,27,34﹔瑪 13:

27 ﹔ 25:20 ），全家的主人（創45:

8 ），某地方的主人（創42:30 ﹔ 45:

9 ），某民族的主人（列上 2 2: 

17) 

1.3 國王亦稱為主，或主上，這種稱

呼不但應用在神明化的埃及閻王

身上，並且在美索不達米亞和以

色列四鄰小圓，甚至以色列也普

遍運用（撒上29:8﹔撒下去21 ﹔ 3:
8 ）﹔連羅馬大帝國東方省的國

王，亦有此種稱呼（宗 25:26 ）。

2. 對天主
2.1 埃及與閃族人民皆以神為他們

地、城的最高主宰，為此稱最高

的神明為「我們的主」’這可由古

文件和古人名證明。

2.2 「雅威」在舊約中亦稱為主，因為
他創造了他的百姓，理應管理統

治他們，尤其「雅威」將他們由埃

及為奴中拯救了出來之後，更成

了他們的主（依 l :24; 6:1,8 ; 43: 

1,2 l ﹔詠 100:3﹔出 19:4 等）。他

是大地的主宰（蘇 3:11,13﹔米 4:

3 ），他的光榮充滿了大地，因為

他創造了天地（創 l l﹔依 6:3 ：，詠

93:2 ﹔ 95:4 ），他實在是「萬主之

主」（申 10: 17 ：，詠 136:3 ）「雅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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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名應為「吾主上主」，在舊約

中凡見280餘次，如創 15:2,8﹔申

3:24 ﹔ 9:26 等處。到公元前三世

紀，因猶太人不敢直稱「雅威」之

名，凡讀到「雅威」之名時，皆讀

「吾主」’是以七十賢士在譯經時

亦沿用此例，凡見「雅威」之名，

皆讀為「主」。思高譯本除極少處

直譯「雅威」外，多譯為「上主」。

2.3 新約仍沿舊例，多稱天主為主，

如「在天的主宰」（瑪 l 1 :25﹔路 10:

21 ﹔宗 17:24 ），「萬主之主」（弟

前 6: 16 ）等。

大多數的「主」或「上主」應代「雅

威」，如瑪 5:33﹔谷 5: 19﹔路 l :6 ; 6: 

46 等，或代天主，如瑪 27: 10﹔谷 13:

20：，路 1: 16, 17，兒，宗 7:49 等處。此
外，尚有上主的天使（瑪 l :20,24; 2: 

13,19 ﹔ 28:2﹔路 1: 11 ﹔ 2:9：，宗 5: 19 
等），上主的光榮（路2:9﹔見依40:5) , 

上主的牌女（路 1 :38 ），上主的日子（宗

2:20 ）等說法。最明顯之處，見瑪4:7=

申 6: 15 ：，瑪 4:10＝申 6: 13 ﹔瑪拉：37＝申

6:5 。

3. 對耶穌
新約中稱耶穌基督為「主」的地

方，不勝枚舉。達味己稱基督為「主」

（瑪 22:43-45﹔谷 12:35-47﹔路 20:41

44﹔見詠 l 10: 1 ），天使與依撒伯爾亦稱

耶穌為「主」（路 1 :43 ; 2: 11 ：，瑪28:6 ）。
當耶穌傳教時，無論是病人，或民眾

（瑪8:2,6,8,21,25 ﹔ 9:28 ：，谷 7:28﹔路 7:

6﹔若 5:7 等），尤其是門徒（瑪 8:25 ﹔

14:21 ﹔路 9:54 ﹔ 10: 17﹔若 6：的等）

稱耶穌為「主」，多數是「師傅」或「先
生」之意﹔但在伯多祿明認耶穌為默西

亞，為天主之子之後 Cl！馬 16: 16 ），至少

在宗徒的口中，稱耶穌為「主」’更有

一層較深的意義﹔並且耶穌也自認為

「主」（瑪 21 :3﹔谷 l 1: 3﹔若 13:13 ）。

耶穌雖然在復活，受到天父的光榮之

後，證明了自己是默西亞，是天主子

（路 24:26﹔伯前 l : 1 l ﹔希 2:9 ），才獲

得了圓滿的「主」位，但宗徒在寫福音

時，已追認耶穌為「主」’尤其是於路

7: 13 ; 10:1,39,41 ; 1 1 :39 ; 12:42; 13: 

15 ﹔ 18:6﹔若 5:7 ﹔ 6：抖，側， l 1:2 ; 20: 

2,20，站，28 ﹔ 21:7'12 ﹔ 20:13,28 等處。
正式宣佈耶穌為「主」’是在聖神降臨

之後，伯多祿向耶路撒冷民眾說：「天

主已把你們所釘死的耶穌，立為主，立

為默西亞了」（宗2:36 ），並向科爾乃略

說：「他就是天主所立的生者與死者的

判官」（宗 10:42 參閱 5:31 ）。天主那時

才給了耶穌一切權柄，並高舉了他（瑪

28: 1 k 谷 16: 1 9﹔宗 2:32,33 ﹔ 5:31 ; 7: 

55﹔弗 l :20﹔瑪 26:64 ），那時才分享

了天主的王權與主權。有如耶穌在比喻

中所講的，僕人等待主人回來（瑪 24:

42-51 ; 25: 14-30﹔谷 13:33-37﹔路 12:

35-46 ﹔ 13:25-28 ），耶穌的門徒也等待

主耶穌回來，並表示他們的懇切，時常

呼求說：「吾主，來吧」（格前16:22﹔見

默22:20 ）。無疑地，保祿由耶路撒冷初

興的教會中，學到了這句話。如此在初

期教會中，有了耶穌的全名稱：「我們

的主耶穌基督」（宗的：26﹔羅 5: 1 1 l ; 
15:6，沛，格前 1:2,7,10 ﹔ 15:57等，書信

中此類語句，多不勝枚舉）。這種稱

呼，表示了信友對光榮的耶穌為「主」
的信德。保祿即以此意講論耶穌為

「主」說：「我們或者生，是為主而生﹔

或者死，是為主而死﹔所以我們或生或

死，都是屬於主，因為基督死而復生

了，正是為作生者和死者的主」（羅 14:

8,9 ）﹔並宣稱基督為「一切率領者和掌

權者的元首 ..i( 哥 2: 10 ），一切皆屬於基

督（格前 15:28﹔弗 l :22﹔希 2:5-8﹔見

詠 8:6 ），他將是審判主（得前 4:6﹔得

後 1:9﹔格前 4: 5 ）。由此，耶穌基督的

僕人，成了光榮的名銜（羅 l : I ﹔伯後 l : 
l ﹔雅 l I ) 
耶穌身榮為「主」’是因為他先謙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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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自下，聽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因此，天主顯揚了他，給了他 即出

生時叫耶穌的一個新的名字，這名字

「超越其他所有的名字，致使天上，地

上和地下的一切，一聽到耶穌的名字，

無不屈膝叩拜，一切唇舌，無不明認耶

穌基督是『主』’以光榮天主聖父」（斐

2:5 11 ）。在一切名字以上的名，只有

那不可言傳的「雅威」，在他前一切受

造物都要屈膝朝拜﹔並且按希臘文的

「主」或「上主尸即是代希伯來文的「雅

威」’見依45 :22-25 。如此，新約中的

「主」耶穌基督，與舊約中的「雅威」相

同了。因此舊約中一些經文只用於「雅
威」的，在新約中用於基督身上了，度日

司馬 3:3﹔谷 l :3﹔路 3:4﹔若 1 :23 與依 40:

3﹔羅 10: 13 與岳 3:5 ：，格前 l :31 與耶 9:

22,23 ：，伯前2:3與詠34:9：，伯前 3: 14, 15 

與依 8: 12, 13 ﹔格前 10:9 與戶 21:5﹔詠

95:8 等。由此可見，「主」應用在基督

身上，有了特殊的神學意義。如果此字

不是指示基督的天主性，則不會如此強

調基督為「主」的地位。要作一個信

徒，應承認基督為「主」（格前 12:3﹔若

-4:1等），並且這種承認是在聖神感動

之下所完成的（格前 12:3 ），所以信友

應承認耶穌為唯一的主（格前8:6 ），應

承認耶穌不論在造生的工程上（若 I:

3 ），或在救贖的工程上（哥 1 :3 ），是

天主與人間的唯一中保。信友應承認耶

穌為「主」，有如應承認只有一個天主

父一樣，他是一切造物的根源與目的。

為此，保祿下結論說：「我們只有一個

天主，就是聖父，萬物都出於他，而我

們也歸於他﹔也只有一個主，就是耶穌

基督，萬物藉他而有，我們也藉他而

有」（格前 8:6)

見 190 天主、 1293 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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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聖史都特別指出耶穌是在安息

日之後，「一週的第一日」復活的（瑪

28: 1 ，谷 l 6: 1 ﹔路 24: I ﹔若 l :9 ），並

在當天下午耶穌顯現給宗徒們（路24:36

等）。一週之後的同一日，按若20: 19等

之記載，耶穌同樣再顯現給聚在一起的

宗徒們。聖神降臨日正是猶太人的五旬

節目（宗2: 1 ），也是一週的第一日。故

此這一天基於上述的事蹟’為初期的教

會是非常有記念價值的一天，因此，白

初便稱之為「主日」一上主的日子，

也正因此，初期的猶太教會，以主日代

替了安息日。

宗20:9就有在「一週的第一天，我

們相聚分餅」的記載。聖保祿在格前 16:

2勸勉我友們在「一週的第一天」捐獻救
濟耶京的款項。這都在指明教會自初期

以來，即將這一日定為「上主的日

子」’是集會舉行宗教禮儀的一日。

主日在神學上的意義

(1) 它是主耶穌戰勝死亡凱旋復活的

日子，證明他是真天主。

(2) 是獻於天主的一日，以明確的承

認天主是空間聖殿及時間主

日的主宰。

(3) 是為人的一日，使人不要忘記人

性的尊嚴，而為勞苦所壓迫。

(4) 是信徒們的日子，大家集會記念耶

穌的復活，它也是我們來日復活的

憑證﹔更是選民環繞光榮的天主，

祈禱歌唱讚美上主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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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 主的復活

Resur「ection of the Lo 「d

Resurrectio Domini 

主耶穌基督的復活，在教會中具有

非常重大的意義，因為這是證明他是天

主之子的鐵證’是我們信德的基礎，也

是我們來日將要復活的憑依。正因為它

的關係如此重大，所以我們信仰的敵對

者，格外是那些唯理派人士，想盡各種

方法，費盡周折，千方百計地來攻擊及
否認耶穌復活的歷史事實。因為他們知

道，只要否認了耶穌復活的事蹟，教會

中其他一切的信條道理，都將不攻自

破，不能存立。為了使讀者更易明瞭起

見，我們先將唯理派人士們所編造的否

認耶穌復活的理論例舉出來，然後根據

聖經歷史的記載而加以反駁，以收保護

信德之效。最後我們更積極簡單地，對

耶穌復活，與我們的信仰，及救援歷史

的意義，加以申述。

1. 耶穌復活的歷史性

這一點是唯理派人士，基於他們先

天否認任何奇蹟存在的成見，是不能接

受的。可是全部新約明白清楚地記載

著，在教會的初期，基於耶穌自死者中

復活了起來的事實，對耶穌的信仰迅速

廣泛地傳佈開來。至少，此後者是任何

人所不能加以否認的。而這種信仰廣泛

迅速傳播的唯一合理正常的解釋，應是

耶穌真正復活了的事實。可是人死後能

自身再復活的事，是絕對超乎自然規律

的，是奇蹟。是以唯理派人士只有來強

辭奪理，加以否認，硬說聖經的記載是

無史可憑的假造記錄。讓我們綜合地，

看一下他們按著他們的看法，及對聖經
的曲解，而編造出來的理論。

1.1 唯理派的主張

1. 1 .1 耶穌光榮的身體是非物質的
因為聖保祿認為我們將來的復活，

與耶穌的復活是相同的（格前 15:48)'

接著說：「如果我們這在地上帳棚式的

寓所（肉身）拆毀了，我們必由天主獲

得一所房舍，一所非人手所造，而永遠

在天上的寓所」（格後 5: 1 ），並謂復活

後的耶穌是屬神的，是使人生活的神

（格前 15.俑，47 ）。人死後的肉身，留在

墳墓中腐壞，復活起來的，卻是屬神的

身體（格前 15:4244 ），也正因此保祿

從來未提及過耶穌復活後的墳墓業已空

空如也的事。這與福音上所強調的「空

墳」正是相反，是以他們的結論是，耶

穌的肉身留在墓中腐爛，而復活起來

的，只是「屬神的」非物質的身體。

1.1.2 關於耶穌復活後的空墓

他們認為「空墓」之說，導源於馬

爾谷福音，在保祿的書信上及宗徒大事

錄上，從未提及。而這種說法的目的，

是為增強當時人們的信心。故此，是初

期教會的信仰產物，是為說明耶穌己埋

葬了的身體真正復活了起來，而編造

的。不只如此，更編造了耶穌的隆重葬

禮。其實這與事實及當時的環境是完全

不相合的。蓋耶穌死後，他的屍體亦如

其他當時受死刑者的屍體，被丟在「公

坑」之中，而任其腐爛及被鳥獸啄食，

根本沒有埋葬之必要，更無隆重葬禮之

說。雖然保祿在宗 1.3:29 說耶穌被放在
墳墓裡，但卻沒有說被隆重地埋葬了，

何況好似他也說，是那些執刑的人將耶

穌埋葬了，那更不會有隆重的葬禮，而

只是在滿全法律的規定而已（申 2 1 : 

泣，23 ）。由此可見當時耶穌的門徒及親

人，都將己死的耶穌完全拋棄了。可是

這對事後的他們，未免太難堪了，所以

編造了由門徒及親人執行葬禮的事蹟，

又舉出了阿黎瑪特雅人若瑟來作掩護。

馬爾谷未說他是耶穌的門徒（谷 1 5 : 

43 ），瑪竇卻將他說成耶穌的門徒 (f,!l,j

25:27 ），可見完全是幻想的結果。

1.1.3 關於復活後的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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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唯理派人士的意見，雖然四部福

音都記載了復活起來的耶穌，數次或多

次顯現給當時的人們，但是四位聖史互

相矛盾不合，格外是谷、瑪謂這些顯現

發生在加里肋亞省，路、若卻強調是在

猶太省。瑪、谷謂其時宗徒們兒大勢已

去，乃四散奔逃，於是唯理派人士說，

他們皆回到自己的家鄉加里肋亞去了，

所以顯現的事蹟是應發生在加里肋亞

的，更引谷 14:28 為證。路加卻沒有提

到門徒們逃走的事，卻為避免使人以為

復活後耶穌的身體是屬神的，他特別指

出耶穌與去厄瑪為村的兩位門徒交談，

當著宗徒們的面吃飯，又叫宗徒們觸摸

他等（路 24 章）。若望亦用同樣的方

式，描寫了復活後的耶穌（若20:27) , 
但是這一切都是初期教會有目的的編

造，不外是為證明耶穌肉身沒有腐爛在

墳墓中，卻復活了起來。

基於上述種種，唯理派人士將耶穌

復活的歷史事蹟總結如下：歸回加里肋

亞的宗徒們中的伯多祿忽然有一種幻

覺，認為耶穌仍然活著，於是他將這種

幻覺傳給其他的門徒們，但這不過是一

種主觀的錯覺而已。可是，就是由這種

錯覺產生了所謂之信仰。既有了信仰，

就必須來保護它。於是：既然耶穌還活

著，是因為天主使他復活了起來﹔既然

他復活了，那麼他的墳墓已變成空的﹔

既然墳墓已空，那麼他的顯現是真實

的﹔如此重重疊疊地將對耶穌復活的信

仰建立了起來，其實歸根結蒂，皆出自

伯多祿的幻覺。

至此，讀者不難看出這批反對信仰

的人們，是如何的在歪曲事實，且恬不

知恥地，造就了這麼一套毫無道理的理

論，來否認耶穌的復活。任何稍有見識

的人，都會感到驚愕不止。因為倍大的

基督徒的教會，如此有悠久歷史的基督

徒的信仰，怎能會是一個偶然的私人幻

覺或錯覺所能生產出來的！這種說法，

是只有神經不正常的人，或心懷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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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能相信的！不錯，耶穌的死亡，的

確曾使那些追隨他的人們灰心喪志，頗

有悔不當初之感﹔但是就正是因為耶穌

第三天真正的復活了起來，才能重振人

心，重鼓人氣，重新使他們受到嚴重打

擊的信仰，再堅強起來，並且傳揚出

去，這應是惟一合理的解釋。

1.2 對唯理派的反駁

1.2.1 關於耶穌復活後的身體

按照猶太經師的教訓，人的靈魂，

在人死後三天之後，才離開他的肉身，
這種傳統是耶穌時代所有的。那麼，耶

穌死後第三天復活了，證明他的肉身並

沒有腐爛於墳墓之中，也就是說，他復

活之後的肉身並不是「屬神的」，而是

他原有的身體，何況聖保祿在講到肉身

復活的道理時，特別強調人將來復活後

的肉身，就是他原有的肉身（干各前的：36

等）。又謂人將來要同耶穌一樣復活起

來，故此唯理派人士所說的耶穌復活後

的肉身，與他原有的肉身，是迴然不何

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還有為猶太人

沒有肉身的復活，是不可思擬的（瑪22:

23-33 ：，谷 12:28)

1.2.2 關於耶穌的墳墓

保祿在格前 15汀，4 及宗 13:29 明言

耶穌死後被葬於「墳墓」中，而這個墳

墓又是當時人所共知的一座一定的墳墓

（亦見宗 13: 16-41 ），故此耶穌死後其屍
體，猶如其他刑犯的屍體，被拋棄於

「公坑」的說法，也是不能成立的。保

祿在宗 13 :29 所說的，猶太人將耶穌置

於死地後而加以埋葬，與福音上的記載

並不是相反的。唯理派人士所謂，既然

是行刑的猶太人將耶穌埋葬了，他們一

定不會以隆重的禮節，將耶穌掩埋於貴

重的墳墓。這與福音上的記載顯然有所

抵觸，但是我們要明瞭保祿講這段話的

環境及目的。保祿是在聖地之外的丕息

狄雅的安提約基雅向猶太僑民講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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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會堂中宣講，並且是在以責備猶太

人的口吻講話，他並不是在強調耶穌的

墳墓，是如何的形式，而只是在強調猶

太人們的計劃，在於唐j除他們的眼中釘

耶穌，將他置於死地之後，而更加以掩

埋，是在指出猶太人的計劃已達到了目

的，即連耶穌的屍體也不見了，而埋在

地下了。這種說法任何人可以看出來，
是概括籠統的說法，並沒有否認當時耶

穌的門徒、熱心的婦女及責人若瑟’將
耶穌隆重地埋葬在珍貴的墳墓中之事，

猶如福音上所記載的。所以唯理派人士

所強調的，行刑的猶太人將耶穌的屍體

推入「公坑」中，而加以掩埋的說法，

是很不正確的。

瑪25:27 及谷 15:43 坦白直言的提

及是當時社會的名人若瑟，領導將耶穌

埋葬了，更證明福音的記載是歷史的事

實，而不是編造的故事，因為若瑟是當

時耶京人所共知的人物。

1.2.3 關於耶穌復活後的顯現

一切關於耶穌顯現的記載，都在強

調是耶穌身體的出現，而不是個人主觀

的幻覺或錯覺。首先保祿清楚地指出他

在大馬士革路上所見的顯現，與其他在
他一生中所見的神視迴然不同（見格後

12:1-4 ）。他更指出在大馬士革路上耶

穌的顯現，與其他復活後的顯現是一樣

的（格前的：5-8 ）。伯多祿也明白的表

示，死而復活的耶穌與未死前的耶穌，

是全無二致的（宗 2: 14 36 ; 10: 3 9-

41) 

至於唯理派人士所說的耶京的顯

現，皆是後期的編造，也是與事實不相

符合的。蓋宗 13:31 即已提到耶穌在耶
京發現的事。當然我們不否認在新約

中，關於耶穌顯現的地點記載，有其表

面似乎矛盾的地方，但這些對耶穌顯現

的本身，是無關重要的。其中最困難的

地方，似乎就是路加福音謂耶穌的顯現

皆在耶京，而瑪竇，馬爾谷及若望福音

的最後一章，卻強調是在加里肋亞。但

這些似乎的矛盾，只要我們能瞭解每部

福音的文件、結構及其目的，仍是可以

容易解決的：

1.2.3.1 路加福音

普通對聖經有點研究的人，都知道

路加寫福音時，基於神學的原因，有目

的的將耶穌的生平作為描寫成，由加里

肋亞開始，在耶路撒冷終結。耶京是一

切主要大事業及大變化的劇場，故此，

他將一切可以防礙這個中心思想發展的

事務，略而不提。

1.2.3.2 瑪竇及馬爾谷福音

他們二人寫福音的計劃及方式適得

其反，耶穌一生的大事，皆發生於加里

肋亞。加里肋亞是依撤意亞先知所預言

的「則步隆地與納斐塔里地，通海大

路，約但河束，外方人的加里肋亞」

（瑪 4:15,16：，依 8:23 ）。聖史瑪竇暗示

新約的耶穌與舊約的梅瑟的對比，新約

法律的頒佈’是在一座加里肋亞境內山

上，猶如舊約的法律之頒佈於西乃山

上。如此按瑪竇的計劃，耶穌復活後有

代表性的一次發現，也應在加里肋亞境

內的一座山上，並在此地，打發了宗徒

們前往普天之下，教訓萬民，而開始基

督教會新的一頁。在明白了這一點之

後，我們便可以清楚的知道，唯理派人

士，所例舉的這些關於顯現的矛盾記

載，其實都不過是無關大局的枝節問

題！

2. 耶穌種活的意義與價值

2.1 天主的工程

新約上將耶穌的復活，歸於天主的

工程（宗 2:24 ﹔ 32 36; 3: 13-16; 5: 

沛，31 ﹔ 13:33﹔羅 1:4﹔斐 2:8-1 l﹔弟前

3:15﹔若 16:10 ），是天主聖父對耶穌的
事業及道理的作證，是耶穌因聽命而受

難受死的報酬，是他受光榮高舉的開

始，是戰勝死亡的第一次勝利，也是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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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眾頂禮崇拜的開端（羅 6:9, 10 ; 14:9; 

格前的：25 ：，弗 l :20-22﹔哥 1: 18﹔默 1:

2.2 信德的基礎及對象

耶穌復活是教友信德的基礎及對象

（見羅 5 ﹔ 24,25 ﹔ 10:9﹔格前 12:3﹔斐 2:

11 ﹔宗 8:27 ﹔ 17:31 ﹔伯前 1 :21 ）﹔它是
信友將來復活的保證及預象（伯前 1 :21 ; 

格前 15.泣，23 ：，見宗 4:2 ﹔ 26:23﹔哥 1:

2.3 復活的救援意義

保祿特別強調耶穌復活的救援意

義，「耶穌曾為了我們的過犯被交付，

又為了我們成義而復活」（羅4:25 ）。普

通我們慣將耶穌的苦難聖死與我們的得

救相連，好似復活與得救是沒有關係

的，但是保祿卻指出，二者至少是有間

接闢係的，就是說，復活是我們信德的

基礎及對象，因著相信耶穌的復活，我

們才可以成義，成義之後，才可以得

救，因此耶穌的聖死與復活，對我們的

得救來說，是有同樣價值的。我們的成

義，是由於同復活的耶穌密切的聯合，

因為是他賜給我們神性的生命（格後 5:

15,21 ﹔迦 2:17﹔羅 3:24﹔格前 1:30﹔哥

1: 14 ）。聖保祿更清楚地指出，我們的

成義，與耶穌光榮的復活是相同的（弗

9:5,7 ），因此耶穌為救贖我們所受的苦

難聖死，只有在復活後的基督內，才成

了我們救援的泉源。

295 代兄弟立桐律

Levirate, Leviratus 

這是古以民中的一條法律，它的本

質在於﹒如果某人結婚後，沒有生子便

死去了，他的兄弟有責娶寡婦為妻，而

所生的兒子則應歸於亡者的名下，並有

權承受亡者的家業。其實，這種習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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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在以民中有，亦見於其他古東方民族

之間，其目的是不使亡者的名字失傳，

不致家產外流。它遠在聖祖時代，就已

見於以民之間，有放難的歷史為證（創

38:8,9 ）。至梅瑟時代才成了正式法律

規定（申 25:5-10 ）。那些不願代兄弟立

繭的人，死者的妻子，有權在眾人及長

老跟前公開羞辱他，脫去他的鞋，在他

臉上吐唾沫，並稱之為「脫鞋者的家」

（申25:9 ）。這種法律的實行，在耶穌時

代仍然存在（瑪拉：23 27 等〉。其後則

因時代及生活環境的變遷，被猶太人放

棄了，但盧德傳4章的外表儀式，仍有

時舉行。

見 1449 家庭、 1683 婚姻。

296 以色列

以色列一名的來源，在聖經上是由

於雅各伯的一段事蹟。就是在培尼耳與

天神博鬥後，天神向他說．「你的名字

以後不再叫雅各伯，應叫以色列，因為

你與神與人博鬥，估了優勢」（創立：29;

見歐 12:4 ）。由語言學上來看，以色列

亦可作為「天主博鬥」來講。自此以

後，雅各伯的子孫後代便被稱為「以色

列人」（創 46:8 ），「以色列的兒子們」

（出 1: 1 ），「以色列子孫」（申 4:44) ' 

「以色列家」（出 16:31 ），或「以色列子

民」（出 9:7 ）。這些名稱，直至以民分

為南北朝的時代，都是用來指由雅各伯

及其十二個兒子而來的整個民族而言，

就是在南北分治之後，仍不時保持著這

種意義。

在南北朝時代，南圓稱為猶大，而

以色列一名即特別用來指北國的十個支

派，但也不可一概而論，蓋有些地方，

尤其在先知書上，仍用來指全體以民。

撒瑪黎雅滅亡及十個支派充軍異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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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以色列一名，才用來指尚存的南國

猶大（耶 10: 1 ﹔依 41: 14 ），其後則用為

自巴比倫充軍歸來的E姓（厄上 9: 1 ; 

10:5﹔厄下 9: 1,2 ; l 1 :3 ）。但是，也自
此時代始，漸漸地這個民族被稱為猶太

民族，尤其在新約時代。如此，「以色

列民族」竟成了亞巴郎神性後裔的代名

詞，而「猶太民族」一詞，則是專指亞

巴郎的血系後裔而言（羅 9:6)

1. 以民的使命

在人類的文化歷史上，各個重要的

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的使命﹔排尼基人

是著名的建築家，羅馬人有組織的天

才，希臘人的文學，以及中國的孝道，

都給人類作了不少的貢獻。其次，如亞

述、巴比倫、埃及、波斯等帝國，都有

它們不可浪滅的功績。而以色列民族主

要的使命，是在宗教一方面的，他們在

一切敬奉多神的國家中，保存下惟一真

神的敬禮，是天主聖育的證人，並且全

世界人類的救星 默西亞一也要由

這民族中誕生。可惜的是，這個民族及

這個宗教團體，竟將業已由他們中誕生

的救世主一耶穌基督一檳棄了，且

待之如上主的敵人，及咒罵天主的人。

猶太人的這種態度，可惜至今猶存。

2. 以民的歷史

在這裡我們只可以作一個走馬看花

的簡介，至於詳細的節目，請讀者參見

各民長、君王、先知等的特別條文好

了。自以民的成長至出離埃及一個時

代，包括有埃及的為奴，梅瑟的被召，

十大笑難及過紅海的重要事蹟。其後在

西乃山與上主結盟，被正式立為天主的

民族。在梅瑟的領導下，度過四十年的

曠野生活之後，又在若蘇厄的統率之

下，佔據了若但河西方的地區一聖

地、許地一並將它劃分給構成全體以

民的十二個支派。在民長時代的以民，

幾乎毫無團結力可言，每一支派各自為

政，很容易地陷入邪神的敬禮，而受到

上主的懲罰，異民的騷擾。為拯救悔改

的以民，而有民長的產生。以民太過受

其他民族的影響，竟要求放棄自西乃山

以來的神權政體，而要求君主政體，猶

如其他一切民族。撒慕爾受上主的指

示，勉強滿足人民的願望，而有撒烏耳

君王的誕生。

可惜撤烏耳不知自重，開罪於上

主，而王權轉入達味之家。達味是上主

心愛的人，獲得了救世主將由達味後裔

中誕生的許諾。在達味及撒羅滿的全國

統一時代，以民雖在過著歷史上的黃金

時代，但骨子裡，南北支派之爭的暗

流，卻在漸漸形成。幸而有以耶京為全

民宗教中心的措施，分裂的現象，尚不

致太迅速的露骨，表面化。耶京在未來

的以民歷史上，起了重要的大作用。但

分裂的時機成熟，終於有雅洛貝罕的倡

導，革命，而有北國以色列的誕生。它

雖然有十個支派，但漸漸卻佔了下風，

漸漸步入喪亡的途徑。主要的原因，是

他們獨立自治後，失去了與耶京宗教的

連繫，而自立神廟於貝特耳及丹，使人

民陷入邪神崇拜的歧途，尤其自阿哈布

王之後為最。其結果，是內部有互相爭

權奪位的殘殺，對外則惟亞述、埃及、

或大馬士革強權的馬首是瞻，而失去真

正的獨立自由。

其後在雅洛貝罕二世時，乘亞述帝

國的衰弱，雖有以色列國黃金時代之

稱，但這也恰巧是即將滅亡前的曇花一

現，終於在公元前 721 年被亞述王撤爾

貢所消滅，家破人亡﹔所餘者，被充軍

遠方去了（列下 17:7-23 ）。相反的，猶

大國因佔有耶京宗教中心的優勢，以及

天主向達味之家所作的諾言，暫時得以

幸免於滅亡﹔但它的許多國玉的無法無

天，及崇拜邪神的罪惡，也終於難逃上

主正義的懲罰。在公元前 586 年被巴比

倫王拿步高所消滅。耶京聖殿盡行毀

壞，人民被充軍他方。在這以民南北朝

數百年的時代中，天主雖打發了不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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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大聲疾呼、教導、勸解、警告君

王及人民，但皆屬枉然。雖曾有希則克

雅及約史雅的宗教改革，但終亦不能抵

償默納舍、阿孟、約雅金及漆德克雅諸

惡君的惡敗行為。

只有部份被充軍巴比倫的猶太人，

在公元前 538 年返歸本國，重整家園。

自此之後，以至公元70年代猶太人的徹

底全部的滅亡，巴力斯坦猶如一個被人

亂踢的皮球，受著埃及拉哥王朝及敘利

亞色霎苛王朝的壓迫欺凌，過著苟延殘

喘的生活﹔雖一度有瑪加伯兄弟的抗

暴，為宗教自由而戰的興起，及瑪加伯

王朝及阿斯摩乃王朝的建立，但終歸亦

不能抵抗羅馬大將龐培的入侵及佔領，

時在公元前 63 年，自此受羅馬人的統
治。

正在此時，有耶穌基督的出現，但

當時的猶太人，在長期受人的踩摘之

餘，民族自尊心很強，宗教的熱誠也

高，但可惜太過注重梅瑟法律的按字遵

守，且盡力使法律繁雜瑣碎化，太過強

調外表而不顧內心真誠的虔敬，尤其以

法利塞人為最。對耶穌為天主子，為默
西亞的教訓不能接受，將耶穌置之於死

地。兩次抗拒羅馬人的暴動都未能成

事，且於公元70年完全失敗，再不成國

家，更不再是團結統一的民族，近兩千

年之久，散居世界各地，過著寄人籬下

的生活。

本來以民的歷史，因著對耶穌的損

棄，及客居世界各地的事實，已算告一

段落，但在1948年5月 14 日，卻產生了

一個新的以色列共合國。整年，更成為

世界聯合國的一員，重新有了自己獨立

的政府及土地人民。這激起了不少對以

民歷史研究的好奇心，事實上路加聖史

已曾清楚地指出猶太人所受的懲罰，將

有一個限期（路21 :24 ），而這期限在世

界末日之前會完結，他們會認識及承認

基督。聖保ffi是亦明言，猶太人之被棄不

是永久的，天主並沒有完全拋棄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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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 猶太人，他們之中，只有一部

份固執不信，但這種固執卻也在天主的

計劃之中一為使外教人能回頭入教。

至全體人類都認識基督之後，以民亦要

回頭信主而得救（見羅 l l 章）

參見 1912 猶太教、 1745 梅瑟、 2144 達

味、 2369撤羅滿、 457先知，先知職責、 456充

軍。

3 附註

猶太人與中國（ The Jews in China, 

Judaei in Sinis ）猶太人既分散天下，客
居萬國之中，那麼是否亦曾來到中國？

甚麼時候開始進入中國？關於第一個問

題，我們毫無疑問地可以作一個肯定的

答覆。至於第二問題，則學者們意見各

異，有人謂在周朝時代（公元前 l 122-

244 年）已開始有猶太人進入中國居

住，但此說不確。另一說法是在漢朝

（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本來此

時正是猶太人大批移遷他方的時代，但

可惜亦無確實的證據可憑。但在宋朝時

代（公元 960-1278年），在中國的確已

有猶太人的痕跡，是不容置疑的，惟人

數不會太多，太約只有七十家，居於河

南省的開封。開封有挑筋教胡同﹔挑筋

教即猶太教。他們大都來自波斯及印

度。但這一批猶太人，已完全地被中國

人同化了，故此，實已消跡中國。真正

可觀數目的猶太移民還祇是本世紀的

事，尤其是自 1933 年歐洲迫害猶太人

運動的開始，到 1940 年為止。他們在

中國的分佈情形及人數大致如下：哈爾

演：五千人，上海：二萬人﹔天津：二

千人﹔其他地區：一千人，共計不過三

萬八千人左右。

他們在中國的名稱：第一批進入中

國的猶太人，既然主要來自波斯，所以

他們最初的名稱是波斯文的譯音。在元

朝的公文上（見元典章）有下列稱呼：
朮忽回回朮忽，竹忽，主吾，主鵲（或

鶴），朱灰，珠赫，主語，朮忽得、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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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得、祝虎、祝虎德、諸乎得（來自波

斯文 Diuhud 或 Djohud ） 。

天主教傳教士稱他們為猶太「利瑪

竇的天主實義」猶泰、攸特、如德亞、

義辣爾（ Israel ）、伊撤爾、伊拉爾、亦

拉爾、亦撒厄爾、以斯拉爾、希博來

( Hebraei ）、「七姓八家」（在開封的俗

稱）。猶太人自稱為一賜樂業。誓反教

人稱之為以色列（此一名詞，已被天主
教所採納，見思高聖經學會的「聖

經」）

見 297 以色列關。

297 以色列國
Kingdom of Israel, Regnum 
Israel 

以民雖然在達味及撒羅滿的苦心孤

詣，勵精園j台的努力之下，獲得了正式

的統一及自主獨立，但是那由來已久的
十二支派各自為政，互不相容的潛存力

量，仍然繼續存在，且日形表面化，終

於在撤羅滿死後，局勢一變不可收拾，

統一的君國政體，分裂為二，北方有雅

洛罕貝，自稱為王，統治屬下的十個支

派，及大半的以民土地，史稱北國以色

列王國﹔南方的猶大只剩下了小部份的

土地及本雅明支派，雖謂正統王國，卻

遠不如北方分裂出去的以色列。

雅洛貝罕在宣佈北方獨立之後，第

一件所作的事，是將丹和貝特耳建為宗

教朝聖崇拜邪神的中心，以阻止百姓基

於宗教的理由，大批地南流，奔向耶

京，而削弱自己的國勢。

二圓分裂後不久，即受到埃及法郎

史沙客的入侵騷擾（列上 14:25,26 ）。

這次南方的猶大因首當其衝’所受的損

害，遠較北國為大，於是在南國大傷原

氣之後，已再無力來攻擊北國，以收復

失去的土地，及謀求重新的統一。但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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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此時所過的，亦並非是太平盛世的日

子，因為大馬士革國王勢力漸強，向外

發展，而不時擾亂北國以色列的領士。

除了這外來的騷擾之外，更使北國受著致

命傷的是內部的不租。彼此勾心鬥角，爭

權奪利，以至於使北國在它短短二百年的

歷史中，竟只有放默黎及耶胡二人所建立

的王朝，超過了二代以上的統治時期，其

他皆一兩代而終﹔且大都不得善終而死，

比如雅洛貝罕的兒子納達布繼父位後，不

久，被手下大將巴厄沙所殺。巴氏自立為
王（列上 15:25-34 ），可是巴氏的兒子厄

拉繼位不及二年亦被人殺害及畫畫位（列上

16:8-14 ）。如此，朝內互相殘殺的事，

層出不窮，直至鼓默黎時代。

教默黎以軍人之身，被立為王

( 885-874 ），他是一位頗有作為的人
物，首先將首都自提爾臣遷往撒瑪黎雅

（列上16:29 34 ）。在稍事整頓之後，開

始向外發展，征服摩阿布，並與漆冬王

通好，令兒子阿哈布娶漆冬王厄特巴耳

的女兒依則貝耳為妻，至使全國陷於邪

神的敬禮，而受到聖經上嚴厲的斥責

（列上 16:29-34 ）。此時，代表「雅威」

敬禮的人物，並以大無畏的精神，來保

護以民正統宗教的護道者，是厄里亞先

知（列上 17-19 章）

在整個放默黎王朝時代（ 8 8 5 -

841 ），除了他的兒子阿哈布曾與大馬

士革聯盟抗拒亞述之外，北國以色列與

大馬士革一直互相為仇，保持著對立的

狀態。

公元前 841 年，耶胡受傳為王，他

將王室全部劇除，廢除邪神敬禮，受到

先知厄里史的支持（列下9﹔ 10 ）。可是
外禍卻變本加厲地發生，首先約但河東

的土地盡喪敵手，繼有北方阿蘭人入侵

（列下 13 :3 ），使北國實已處於朝不保夕
的境地，幸而此時有亞述王征討阿蘭

人，有入侵大馬士革之舉，才解救北國
於倒懸，並收復不少失去的土地、鄉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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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國真正發達安定的時代，出現於

耶胡王朝的第四位繼位人，雅洛貝罕二

世的時代（ 783-743 ）。在此時期，以民

的南北兩國皆無入侵之敵人，大馬士革

已在奄奄待斃的過著苟延殘喘的生活。

北國乘機擴展領土，並謀財富，以達富

國強兵之目的。這種臣的雖已達到，卻

也造成了社會上貧富不均的現象，富人

地主欺壓貧窮小民的事，比比皆是。無

怪乎亞毛斯及歐瑟亞先知，屢次大聲疾
呼，為小民請命，斥責權勢人物的橫行

霸道，並預報北國不堪設想的前途

滅亡（見歐 8-10 章﹔亞 3 6 章）

胡耶的王朝，終於 745 年，國王被

人殺害，王位被室主奪。此時亞述的國王

正是提革拉特丕肋色爾三世，是一位文

武雙全，蹺勇善戰的國王，他開始向外

擴展領土，便以民的南北兩國皆稱臣納

貢，失掉獨立自主的權力。人心不服，

白是意中事，於是北國國王培卡黑

(737 733 ）與大馬士革聯盟抗衡亞述，

以求獨立解放，但事與願違，得不償

失。亞述王提氏首先出兵將大馬士革王

國盡行破壞消滅，使其土地人民變成亞

述帝國的行省，北圖以色列所受的懲

罰，則是喪失了北方及約但東部的領

土，並有不少的社會高等人士，被俘充

軍至遠方的亞述，但是國體政權卻仍然

存在。直至其最後一位國王蜀舍亞

( 732-724 ），受埃及的唆使，竟敢抗交

貢稅為止。他本人被亞述玉（先是沙耳

瑪乃色後有撒爾貢二世）所逮捕，首都

撒瑪黎雅在被圍三年之後，終於公元前

721 年盡毀無餘，百姓被充軍遠方（按

亞述年鑑之記載，有二萬七千二百九十

人被充軍），不少的外邦民族，被遷徙

來，佔據北國亡國之後的空曠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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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遺民」，在聖經普通是指大

災大難之後的殘餘剩民，或戰敗之後的

殘軍而言（肋26:36-39﹔申 7:20：，蘇 23:

4,7, 12﹔列下 10:11-17 ﹔ 25:11 ﹔則 36:
36等）。聖經上的這種說法是屢見不鮮

的，諸如巴比倫的遺民（依 14:22﹔耶 5:

26 ），阿蘭的遺民（依 17:3 ），阿市多

得的遺民（耶25:20 ），培肋舍特的遺民

（依 l 4: 30 ），及厄束的遺民等（亞 9:

12 ）。這種說法格外見於先知書，先知

們幾時提到「以色列遺民」時，卻與其

他的遺民有顯著的不同﹔蓋其他民族的

遺民皆終究滅亡（見上引文），唯以色

列的遺民卻獲得天主的特別照顧，它不

但不會喪亡淨盡，而且將是人類救援歷

史的導游及傳遞。

固然，在聖經上幾時提到「遺

民」’常是在意謂著天主的懲罰，殘餘

的遺民愈少，證明其懲罰愈重大，所受

之災難愈悲慘，並在意謂著百姓所犯的

罪過愈深重（見亞 4: 11 ﹔依 6:13; 17: 

5,6 ﹔ 30:17 ）。但是因為以民並非是人
類歷史上的一種偶然產物，而是經過天

主特別選擇的一個上主手中的工具，故

此它大難之後的遺民，亦變成了上主大
施仁慈的對象。「萬軍的上主將親作他

殘餘的百姓的榮冠和華冠」（依28:5) ' 

他們（遺民）「都必將稱為聖者」（依 4:

3 ），「那一日，由上主所發生的苗芽，

必成為以色列遺民的光輝與榮耀」（依4:

2，亦見米 5:6, 7 ）。對以色列遺民的這

種預言，格外是針對由巴比倫充軍歸來

的那一批人而言。如此倍大的以民削減

成了僅存的一小撮人，但是這一小撮殘

餘的人民，卻是負有重大使命的。它仍

要被削減，直至最後僅存一人，這人就

是依撒意亞所說的「上主的僕人」，他

一個人要負起全以色列民族的使命（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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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1-4 ; 49: 1-6 ; 50:4-9; 52: 13-53: 

12 ）。達尼爾稱之為「人子」，他將代
表全部的聖民（達 7:13,14 ）。而先知所

強調的這一個人，就是後來於人類歷史

上真正出現的納匣肋的耶穌基督。他即

是「上主的僕人」，又是「人子」，他
以他的苦難聖死，完成了全體以民所應

完成的使命。

如此耶穌在人類救援的歷史上是

「遺民」中僅存的一位，這是救援歷史

上的步驟，但是這救援的歷史，並不止

於此，止於耶穌一人，相反地，它自耶
穌開始，採取了相反的步法，即是由一

人而向大眾展開。的確懸掛在十字架上

而死的耶穌，被一切人隔離開來，只有

他一個人懸掛於天地之間，為人類而死
（瑪20:28 ﹔ 26:28 ）。可是自從這「僅有

的一個」’為人類死了之後，立刻在人
額的歷史上出現了一種新的運動，新的

趨勢，它向大多數的眾人繼展開來（宗

I: 13,26 ﹔ 2：訓，47 ﹔ 5: 14 ）。它不再被限

於人種及地理的約束，如此產生了天主
的新的及神性的以色列百姓（迦6: 16 ）。

這個新的百姓因著信仰耶穌基督，而變

成了亞巴郎的後裔（迦 3:6-4:7)

這個偉大的歷史上的新趨勢，所造

成的天主的新百姓一聖教會一只有

日益壯大的向前邁進。她不會再踏上舊

約歷史「削減」’「遺民」及「殘餘」的

舊軌。任何一種的限制或對她一聖教

會一一劃定界線，制定範圍的企圖，都

是與人類的救援歷史，不相符合，背道

而馳的。

299 以民曠野行程
Stages on the Journey through 
the Desert, Stationes Israelis 
in deserto 

以民曠野行程是指以民出離埃及

後，由曠野進入許地的一段路程。這段

路程見載於出（ 12:1-19:2 ）戶（ 10: 11 
22: 1 ）申（ 1-3 ）三書內，且這三書內的

記載主要的目的，還是為指出法律規定

的由來，和立法的環境，所以不免有所

重複’或不盡然相同的地方。但戶口：

卜特，卻對以民曠野行程作出了一綜合

性的敘述，以以民四十年在曠野中所經

過的地方，除出發點和抵達點外，共計

四十一處，其中有十六、七處只見於此

處，聖經考古學家至今尚只能確定三十

八處。難於確定的原因，是由於曠野民

族領域的疆界不易劃分，地名歷來有所

變換，除聖經外沒有多少可供參考的史

料。今將以民由埃及抵達許地經過的四

十三處開列如後：

1 辣默色斯， 2穌苛特， 3厄堂， 4

丕哈希洛特， 5瑪辣， 6厄森， 7紅海，

8欣曠野， 9多弗卡， 10 阿路士， l l 勒
非丁， 12 西乃曠野， 13 克貝洛特阿塔

瓦， 14哈責洛特， 15 黎特瑪’ 16黎孟

培勒茲， 17 里貝納， 18 黎撤， 19刻黑

拉遠， 20舍斐爾山， 21 哈辣遠， 22 瑪

刻黑羅特， 23 塔哈特， 24 特辣黑， 25

米特卡， 26 哈市摩納， 27 摩色爾， 28

貝乃雅干， 29 屆爾哈基加得， 30 約特

巴達， 3 1 阿貝洛納， 32 厄茲雍革貝

爾， 33 親曠野與帕蘭曠野的卡德士，

34屬爾山， 35 臣耳摩納， 36 普農， 37

教波特， 38 依耶阿巴陵， 39 依固， 40

狄朋加f辱， 41 阿耳孟狄貝拉塔因， 42

乃波阿巴陵， 43摩阿布曠野。關於上述

四十三處，參見各相關條。

以民曠野行程可分為四段：

1. 由埃及到西乃曠野

以民正月（尼散月）十五日，離開

辣默色斯後，直向西乃進發（出 12) ' 
不走培肋舍特地的近路，卻沿紅海曠野

進行（出 I 3:17,18 ），經過穌苛特（出

12:37 ）、厄堂（出 13:20 ）、米革多耳

（出 14:2 ）、徒步走過紅海（出 14: 15 

195 



299 

22 ），至叔爾曠野（出 15:22 ，亦名厄

堂曠野，見戶33:8 ），三日後至瑪辣（出

15:2325 ），經過厄林（出 15:27 ），治

紅海進行（戶口：9 11 ），二月（依雅爾

月）十五日來至欣曠野（出 16: 1 ），經

過多弗卡、阿路士（戶 33:12-14 ），來

到勒非丁（出 17: 1 ），即瑪撒和默黎巴

（出 17:5-7﹔戶 33:14 ），終於三月（息

汪月）初一日，來到了西乃曠野（出 19:

1,2﹔戶 33:15)
沿途的事蹟，除徒步走過紅海外，

尚有瑪辣變苦水為甜水，厄林和西乃之

間欣曠野天降「瑪納」（出 16 ），勒非丁

擊石出水，與阿瑪肋克人交戰（出
17 ），梅瑟的岳父耶特洛來訪（出 18) ' 

在西乃山與上主結立盟約，頒布約書

（出 19-24)

2. 由西乃山到親曠野與帕蘭曠野之

間的卡德士

以民於出離埃及後，第三年二月二
十日，由西乃曠野起程，途經塔貝辣

（戶 11: 3 ）、克貝洛特阿塔瓦、哈責洛特

（戶 l 1 :34,35 ﹔ 33:16,17 ）、黎特瑪、黎

孟培勒茲、里貝納、黎撒、刻黑拉達、

舍斐爾山、哈辣達，瑪刻黑羅特、塔哈

特、特辣黑、米特卡、哈市摩納、摩色

爾、貝乃雅干、局爾哈基加得、約特巴

達、阿貝洛納、厄茲雍革貝爾（戶 33:

18-36 ），於第三年正月來到介於親曠

野與帕蘭曠野之間的卡德士（戶20: 1 ）。

沿途發生的事，除以民途中抱怨天

主，天主降罰，火燒在塔貝辣營幕邊緣

外（戶口： 1-3 ），選立七十長老（戶 l 1: 
日，25 ），在克貝洛特阿塔瓦天降鵑擒，

滿足人民食肉的願望，但因人民貪食無

度，遭天顯罰，喪身其地（戶 l 1: 4-

23,31-34 ），梅瑟的姐姐米黎盎對梅瑟

的家庭生活，妄自批評，立遭顯罰（戶

12 ），阻礙了以民的行程。

3 在卡德士滯留凡四＋年
自第三年正月以民來到介於親曠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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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帕蘭曠野之間的卡德士後，就在其地

漂流了凡四十年（戶 14:31 35 ：，申 2:
14, 15﹔亞5:25 ），實際的年數大約是35

年或38年。由此處梅瑟派密探偵察客納

罕地，遠至極北的勒昌布（民 18:28 ）哈

瑪特關口（戶 34:8﹔蘇 13: 5 ），南至乃

革布靠近赫貝龍的厄市苛耳山谷。四十

天後回來，全體偵探除加肋布和若蘇厄

外，在民間散布流言，說無法進佔客納

罕地。百姓為此絕望，群起反抗梅瑟和

亞郎。上主發怒，懲罰這一代人，不容

他們進入許地，只有死在曠野，留下他

們自以為只有送死當戰利品的兒女進入

許地（戶口－ 14:39 ）。後又自告奮勇，

違背主命，進攻客納罕，為阿瑪肋克人

和客納罕人所擊敗，退守昂爾瑪（戶 14:

40-45 ）。科辣黑、達堂、阿彼蘭結黨

作亂，反抗梅瑟和亞郎，地張口活活將

他們吞滅，天主顯靈再形鞏固梅瑟和亞

郎的職權（戶 16 ﹔ 17 ）。米黎盎死在卡

德士也葬在卡德士。在卡德士人民又沒

有水喝，梅瑟和亞郎求主，主命擊石，

梅瑟雖依命擊石出水，但由於他們二人

沒有全心信賴上主，有失職責，上主不

容他們二人親率以民進入許地。由卡德

士出發前，梅瑟遣使厄束，向厄東王﹛昔

道，厄東王堅決拒絕，只有折回，改道

前行（戶 20:1-21 ）。

4 由卡德、士至約但河東犀摩阿布平
原

以民出離埃及後四十年四月（塔慕

次月），由卡德士起程至局爾山，五月

（阿布月）初一日，亞郎死在昂爾山（戶

20:22-29; 33·兒，39﹔申曰：50﹔參見申
10:6 ），再由昌爾山沿紅海繞過厄東地

前行（戶21 :4 ），經過匣耳摩納、普農、

教波特，來到摩阿布邊境依耶阿巴陵。

再由依因起程，經過狄朋加得、阿耳孟

狄貝拉塔因，至乃波阿巴陵山地﹔由乃

波阿巴陵抵達耶里哥對面約但河東岸摩

阿布曠野平原的貝特耶史摩特和阿貝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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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廷，許地的邊境（戶 33:41 49) 

沿途發生的事：首先在乃革布就受

到阿辣得城君王的攻擊，賴天主助佑獲

勝，屠城，稱其地為昂爾瑪（戶21: 1-3 ; 
33:40 ）。途中以民懷怨，天主遣毒蛇為

患，以民知過，天主命梅瑟豎立銅蛇，

令人瞻仰獲救（戶21 :4-9﹔參見列下 18:

4，若 3: 14,15 ）。到依耶阿巴陵後，進

入約但河東岸以前，戶21:10 35還敘述

了以民所經過的地方，尚有則勒得、阿

爾農、瑪塔納、納哈里耳、巴摩特。由

巴摩特到了摩阿布山谷平原俯轍全境的

丕斯加山。梅瑟向阿摩黎玉和巴商王借

道，阿摩黎王息紅和巴商玉放格以武力

對抗，為以民所擊敗（戶 21:21-35 ）。

摩阿布王巴拉克聞訊大驚，與米德楊長

老同謀，先後兩次遣使往培托爾邀請貝

殼爾的兒子巴郎術士來預←吉凶，詛咒

以民。巴郎遂隨從上主意前來，先後在

巴摩特巳耳、丕斯加山頂、培教爾山頂

三處設壇舉祭，再三祝福，預言以民輝

煌的前途，使摩阿布玉巴拉克大失所望

（戶 22 24 ）。摩阿布王事後再與米德楊

人同謀，隨從巴郎的意見，利用美人計

來破壞以民的信仰，使以民離散。梅瑟

遵上主命殺盡與摩阿布和米德楊婦女行

淫敬拜培殼爾邪神的以民男女凡二萬四

千人，挽救了以民（戶 25 ），然後興兵
討伐米德楊人，放過了摩阿布人（申 2:

9 ），殺了貝放爾的兒子巴郎術土，消

滅了米德楊人（戶 31 ）。若蘇厄繼承梅

瑟’率領以民（戶 27: 12-23 ），準備進

佔劃分許地（戶 33:50-35)

出、戶、申三書對以民曠野行程都

有所敘述，但三書的記載卻各有所主。

戶33注重的似乎是以民經過的地區，不

大注重地區內所發生的事﹔戶 10: I I 22: 
1﹔出口 19:2注重沿途發生的重要事跡

和立法的時機﹔申 I 3 是追述往事，告

誡以民勿忘本。惟其如此，所以各書所

記，並不盡然相同，或竟然有相矛盾的

地方，如亞郎的死和葬身地（戶口：37-

300 

40﹔申 10:6 ），所到地處的先後和地名
的異同等。為解釋這些問題，歷來的聖

經學者提出了不少的意見。這些意見多

半都不過只是些推斷。既不能解決問

題，與其增添意見，倒不如存疑。

以民曠野行程的意義，在申內已有

所提及。這段歷史實是以民的開國史，

亦是以民日後歷史的縮型和寫照。先知

書和智慧書的作者，往往依據或引述這

段史事來督促規勸，指責鼓勵以民，甚

至以以民的幾度復興是出離埃及，經過

曠野，進入福地的重演（蘇24: 1-28﹔民

6: 1-13﹔撒上10:17-19﹔厄下9:6-36﹔加

上 2:19-27 ﹔ 4:8-1 l﹔依 10:20-27 ﹔ 43:

16 21 ﹔耶 2:4呵 19 ﹔ 23:5-8﹔則 20: 1-26 ; 

達9: 15,16﹔歐 11 ﹔亞2﹔詠77 ﹔ 78 ﹔ 81 ﹔

肘， 106 ﹔ 135﹔智 10:15-11:4 ﹔ 19:1-12

等處）。新約更以之為出死入生恢復自

由，獲得救恩的象徵（格前 10:1-13﹔弗

1: 14 ）。以梅瑟為使人類脫離奴役，進
入永生福地的基督的預像，耶穌的體血

是天降的瑪納，誰吃了就生活至於永遠

（若 1: 17; 3:14,15; 6:26-34,48-51 ﹔希

3: 1 4: 1 l 等處）

300 兄弟

Brother Frater 

兄弟姊妹之觀念在以民的腦海中，

較其他任何民族都為廣泛。以民之所以

能在散居世界各地之後，經數千年蒼海

桑田的重大變化，仍能存留至今，主要

的應歸功於它家庭組織的嚴格，血統觀

念的強烈，而這種特點則格外表示於

「兄弟」一詞的應用上。

1. 舊約
首先「兄弟」是指由同一父母所生

的兒子彼此之間的關係而言（創 4:8

1 0 ）。由不同之父親或母親所生的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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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彼此亦稱兄弟（創刊： 12 ﹔ 34:25 ﹔

44:20﹔勛 18:9-11 ﹔撒下 13:2-5 等）
但在以民中不止於此，一切近親，如叔

父，或娃子亦稱為兄弟（創 13:8 ﹔ 14:

峙，思高譯本作「至親」’ 24：峙，60﹔約

42: 11 ）。這種稱呼更用為一切同族之人

（戶 8:26 ﹔ 16: 10﹔撒上 20:29﹔撒下 19:

13﹔厄下3: 1 ），甚至對其他不同家族及

不同支派的以民亦然（出 2: 11 ; 4: 18 ; 

民 14:3﹔依的：20﹔厄下去 10 ）。更進

一步，因著國與國，城與城，及個人與

個人之間的友誼及感情關係，亦彼此稱

為兄弟（歐2:3﹔耶3:7,8﹔則 16:46 ﹔ 23:
31 ）。外交人員（同行職業），及同等

地位的人員，亦都用「兄弟」來彼此相

稱（列上9: 13 ﹔ 20：泣，33﹔約27: 14; 30: 

29﹔鐵 7:4 ﹔ 18:9 ）。哀稅上為表示對死

者的友愛，亦用兄弟（耶 22: 18) 

2 新約
新約上雖然完全保存了舊約「兄

弟」一詞的用途，但它更進一步使之神

性化。教友彼此稱為「兄弟」。聖保祿
用這稱呼竟達一百三十次之多！而這種

變化的基礎就在於救世主的誕生。他是

天主子，而取了人性，成了我們的兄
弟，因此一切教友（間接地整個人類）

都是天主父的子女，而產生了神性的親

屬關係（伯前 l ：泣，23 ）。舊約時代的兄

弟闢係主要在於血統、家族、支派，故

一切非同族類盡應被輕l視，放棄，甚至

毀滅（見應毀滅之物）。新約上的兄弟

關係範圍，卻大為擴展及更為真切，它

包括了一切的人類，故此人類應彼此以

兄弟手足的真情來相愛，彼此容忍，擔

待，寬恕，以能有資格來敬仰全人類的

共同之父一天主（見瑪5:23,24 ）。愛

天主之情應在愛兄弟的事實上，表達出

來（若~2:9-12 ），不然，就不是真正

的對天主的愛情。

見 1449 家庭、 1295 耶穌基督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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憎惡、厭惡，在舊約裡通常用來為

說明天主的憎惡或厭惡。一般來說，凡

不合道德、違反天主旨意的行為事物，

都是天主所憎惡的。但最為天主所憎惡

的，乃是敬拜邪神偶像及崇拜天象，因

而一切邪神偶像以及為敬禮邪神的用

具、祭記、祭物，都成了天主的可憎之

物（見申 7:25 ﹔ 13: 14; 16:21,22; 17:3-
5 ）。此外，凡殘缺或有瑕疵的牛羊，

不得當作祭物，因為為天主是可憎惡的

（申 17: 1 ）。用假秤，假法碼，也是天主

所深惡的（熾 11: 1 ）。此外，天主指定
一些飛禽、走獸、水族主若不潔的動物，

命以色列人以那些動物為可憎之物（肋

11:2-23) 
至於「招致荒涼的可憎之物」一

句，見於瑪24: 15﹔谷 13: 14兩處。這句

話是耶穌向宗徒們談及耶路撒冷聖城未

來的命運時說的，但耶穌明說是達尼爾

先知所說過的。按達尼爾先知書共有三

處，即 9:27 ﹔ l 1:31; 12:31 用了這句

話，不過後兩處仍是重複 9:27 節所說

的，只是更加強9:27的意義而已。所以

重要的一點是明瞭達9:27的意義。按達

9:27的經文，從上下文來看，沒有人否
認是預言未來的默示錄體裁。不過據一

般經學家解釋，這段經文於公元前 167

年12月安提約古厄丕法乃在聖殿安放邪
神偶像時（加上 1:54 ），達的預言即應

驗了。那末，對耶穌所引達的經文又當

怎樣解釋呢？如果我們參照路與瑪 24:

15 的對觀經文：「幾時你們看見耶路撒

冷被軍隊圍困，那時你們便知道：她的

荒涼近了」（路 21 :20 ），那末，可知路

加聖史是以「聖京被圍困」’亦即以戰

爭來作預示，所以瑪24: 15與谷 13: 14記

耶穌所引達尼爾先知的話，以廣意來詮

釋，猶言聖殿將遭外教人褻潰，似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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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事實上，當公元 68 至 70 年間，耶

京的信友見到聖城為羅馬大軍包圍，都

相率在耶路撒冷主教領導下，逃往約但

河東岸的培拉地區，是以瑪 24: 15 （谷

13: 14 ）所引達9:27 「招致荒涼的可憎之

物」一句，就其廣意說，是指外教人褻

j賣聖殿的事。

見 1336 耶路撒冷、 2107 聖殿、 2150達尼

爾、 507 安提約古厄丕法乃。

302 出神

Ecstasy, Ecstasis 

這一名詞來自希臘文，原有「精神

失常，神志昏迷，胡言亂語及醉酒」之

意，也就是指一種心理不正常的狀態而

言。普通說來是一種病態，而這種病有

時是自然的，如神經衰弱，神經過敏

等，有時卻是人為的，如以音樂、醋

酒、狂舞、大叫及自傷身體等的強烈刺

激，而造成的精神狀態。這種人為的精

神失常，多見於古希臘帝國。但在聖經

上卻也有這種記載，如在巴耳神前的大

叫及狂舞（列上 18:26 ）。出神說妙語

（撒上 10:5 等﹔ 19: 18等，亦見於列下3
15 ），熟睡（創 2:21 ）昏沈睡去（創 15:

12 ），散佈謠言（戶口：32 ）等。因古希

臘人不知這種病症的來源及解釋，曾稱

之為「神聖的病症」。

在先知們的歷史上，曾有這種現象

的記載，故此有人以為先知們曾以人為

的方法造成這種狀態﹔但這種說法是無

根據的。聖經惟一的記載是厄里盟先知

曾以音樂來鎮定自己惶亂的心神（列下

去 15 ），卻沒有說這種音樂是造成他「出

神」的因素，其他如耶肋米亞及厄則克

耳的一些古怪的行為（耶曰： 1-1 l ﹔則3:

12-14,22-24 ），可能引導我們想是一種

病態的現象，但聖經上卻明言，他們是

在上主的命令及指導之下，作出了這些

帶有濃厚象徵性的行為。真正「出神」

的記載，恐怕只有則2: 1-2﹔達8: 17 ; 10: 

8-12 ：，默 l : 17數處而已。而這些記載由

上下文我們可以清楚地知道，是導源於

天主的特別敢示及作為，而使受者之神
經一時錯亂，陷於1神志昏迷的狀態中，

而不是來自先知欺騙人的手法。蓋一來

這種狀態的出現，在先知們身上是不多

見的，即便是有，它也清楚地被指出，

是來自超然的因素，而不是人為的﹔三

來「出神」一事並不屬於先知任務的本

質，他的任務是將得白天主的使命，忠

信不誤地傳報與世人。

在新約中：新約中的「出神」記

載，大都是指一種由於驚奇、害怕、詰

異而造成的特殊心理狀態而言，如耶穌

復活雅依洛的女兒之後，眾人都驚訝得

「目瞪口呆」（谷 5:42 ），治好癱子後，

人都「滿懷恐懼」（路 5:26﹔亦見宗 3:
10 ），天使向婦女們報告耶穌復活的消

息，婦女們「恐懼」（谷 16:8 ）。其次有

「神魂超拔」的記載（宗 10: 10 ; 11 :5 ; 
22: 17 ），都與超性的因素有關。

在神修學上有「神遊於天」’「神

魂超拔」的說法，是指某人之心靈集中

於同天主往來上，而暫時失卻對外界一

切世物的感觸狀態而言。

303 出谷記

Exodus 

出谷紀為梅瑟五書第二部書名，除

應參閱梅瑟五書條外亦應參閱：埃及、

紅海、梅瑟、西乃山、盟約、約書、法

律、十誠、約櫃、會幕、逾越節、大司

祭、祭前、聖經年代等條。

1. 名稱
希伯來人援古書取首句首字名書之

例，稱本書為「這些名字」’希臘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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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士譯本名為Exodos ' flP 「出離」埃及

之意，故我國誓反教譯為「出埃及
記」，我國重教會典籍多譯為「出谷

紀」。這一譯名更適合本書的深意，因

為天主將以色列子民由埃及救出的事

實，實是他要把全人類由罪惡的奴役

中，救出來的預象和初步實現。

2. 主題與內容

本書的主題有三：~~天主拯救

為奴的以色列子民出離埃及，準備進入

福地，以實踐他向以民列祖所誓許的諾

言﹔二為天主在西乃山與以民建立盟

約，以使被選的以民成為天主在世上所
建立的神權政體的神國。為此，學者們

皆認為本書為舊約歷史與宗教的樞紐，

有如基督教會中，如無降生的奧跡，不

成為基督教﹔同樣舊約中如無出谷紀，

亦不成為舊約，因為如無此書，誰也無

法瞭解以色列人的歷史與宗教。創世紀

所記述的人類太古史和聖祖史，只是為

作本書主旨的引子。本書在記述方面，

仍是繼續敘述以色列人的歷史，由若瑟

逝世，敘至在西乃山立約並建立會幕。

本書大致可分為上、中、下三編：上編

( 1 - 18章）記述以色列（雅各伯）的

子孫，在埃及所受的壓迫，但天主決未
忘卻他向亞巳郎和其他聖祖所許的諾

言，所以選拔了梅瑟為民族的救星，叫

他領導自己的同胞出離埃及，以偉大的

奇蹟，救他們脫離奴隸的生活，領他們

來到西乃曠野，一路上使他們經驗了天
主大能的呵護，令他們堅心信賴天主的

照顧。中編（ 19-24章）和下編（ 25-

40章），可稱為全舊約的中心，記載

天主在西乃山上，將白己做示給以色列
子民，給他們頒佈了十誠和法律，藉

梅瑟與他們立了盟約，使他們成為特

選的民族，成為神權政體的國民。從

那時起，天主自己作他們的君王和領

袖，住在百姓中的帳幕內﹔並任命肋

末的子孫，代百姓在會幕中服役，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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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獻天主的大禮。

3. 歷史背景

五畫

本書雖是以色列子民建國立憲的一

部極關重要的史書，但因為沒有提及埃

及王朝或國王的名號，故此本書的史事

究竟發生於何時，學者們的意見不一，

大致可分為兩派﹒一派認為以民出離埃

及是在第十五世紀，即在埃及第十八王
朝，壓迫以民的法郎為杜突摩息斯三世

(Thutmosis III, c. 1501-1447 ），釋放

以民的法郎為阿默諾非斯三世

( Amenophis II, c. 1447-1420 ）﹔另一派
學者認為，出離埃及之事是發生在第十

三世紀，即第十九王朝，壓迫者為辣默

色斯二世（ RamsesII,c.1298-1232)'

釋放者為默乃弗大（ Mernep旬， 1232-

1224 ）。另有少數學者則認為壓迫者為

色提一世（ Set汁， 1914-1298 ），釋放者

為辣默色斯二世，此說不甚適合出 2:

23 

3.1 以民於十五世紀出離埃及的依據

認為以民出離埃及是在第十五世

紀，即約公元前 1440 年左右者的依據

是：

3.1.1 按列上 6: 1 記載：「以色列于民出

離埃及地後四百八十年，撤羅滿

作以色列王第四年「齊夫」月，開
始建造上主的殿」’按此年代為

967年左右， 3日480年，約為 1447

年左右﹔

3.1.2 有些考古學家，要日洛尼（ A

Rone ），加斯堂（ J. Gars tang) 

等，認為耶里哥毀滅於 1400 年左

右，所以出離埃及事應發生在

1440 年左右。

3.1.3 在阿瑪爾納墟所發現的屬於 1400
年左右的函件中，曾記載有阿彼

魯族人（ Abiru ）侵佔客納罕地之

事，學者便認為阿彼魯族人即為

希伯來人﹔

3.1.4 十九王朝的默乃弗大的碑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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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記載戰勝了「以色列子民」之

事，所以由此句文字證明以民早

已定居於巳力斯坦﹔

3.1.5 民 l l ﹔26記載：依弗大民長曾言及

以色列人住在摩阿布地赫市朋已

有「三百年之久」’所以以民佔領

許地應在 1400 年左右。

3.2 以民於＋三世紀出離埃及的依據

擁護以民於十三世紀中葉出離埃及

的學者，多數依據最近考古學家的發現

和埃及歷史的文獻：

3.2. l 十八王朝建都於底比斯，在尼羅
河三角洲地帶並無建築防禦主

事，以提防亞洲人的侵入，追至

第十九王朝，辣默色斯二世，才

由底比斯遷都於三角洲，強迫以

民建築新都辣默色斯和丕通二城

（出 1: 11 ) 
3.2.2 耶里哥城毀滅的時期，考古學家

尚在爭論，如目前最著名的考古

學家歐伯連（ Albright ）則認為是

在第十三世紀，萬桑（ Vincent ）則

認為在 1230 年左右。

3.2.3 按聖經記載以色列人在約但河

東，曾遭遇到厄東、摩阿布、阿

孟、阿摩黎各王國的阻擾（見各

條），但由考古學得知，這些王

國在公元前 1300 年之前尚未存

在，因為在這一帶地方，由E巴

郎時代起，直到十三世紀無定居

人民存在的跡象：

3.2.4 再由考古學家所發掘出來的古

域，如拉基士（ Lachish ）、德彼

爾（ Debir ）、貝特耳（ Bethel ）、

色費爾（ Kiriath Sepher ）等，都
毀壞於公元前第十三世紀，正合

乎若蘇厄的時代。近代學者多擁

護後一說，即辣默色斯二世為壓

迫者，默乃弗大為釋放者，因為
這一意見更適合聖經的記述與考

古學的證據，以及埃及的歷史，

303 

雖然仍有些難題尚得解決。

以色列人出離埃及的近機，按聖經

記載，是由於埃及人的壓迫。埃及人壓
迫以民的近因，是具有政治性的。我們

由埃及歷史知道，若瑟與其父兄在埃及
能獲得厚過，是因為當時的執政者為亞

洲的希克索斯人（ Hyksos, 1850-1560, 

見該條）。當第十八王朝的創立人阿摩

息斯一世（ Amosis I ）將希克索斯人逐

出之後，以民主者一遊牧民族，仍住在埃

及，人口繁盛，佈滿了整個三角洲地帶

（出 l :7 ）﹔並且我們也阿瑪爾納墟所發

現屬於十四世紀的函件中得知，那時埃

及在客納罕地和敘利亞已遂漸失勢：反

之，小亞細亞的赫特人（ Hittits，見該

條）逐漸強盛，建起帝國，無論在政治

或經濟上，在近東一帶地方，與埃及和

亞述事霸達三百年之久。這時，第十九

王朝的埃及法律對以民不敢加以信任，

因為以民屬於亞洲民族，↑白他們與仇敵

聯合攻擊埃及（出 1:9,10 ）。辣默色斯

二世為防禦敵人侵入國土，遂在三角洲

地帶大興土木，強迫住在三角洲與巴力

斯坦邊疆的以民作奴役，建築防禦工事

（出 l :11-14 ）。由此以民在水深火熱之

中呼求了上主，上主遂興起了梅瑟，領

導以民出離埃及。

4 作者
於本書的作者問題，詳見梅瑟五書

條，無論按猶太人的傳統或教會一貫的

主張，皆認為本書的作者為梅瑟’至少

主要部分（見 1948年 1 月 16 日宗座聖經

委員會答巴黎總主教舒阿爾樞機函）

梅瑟既身負如此重大的使命，將以民領

出埃及，送往福地，建立「雅威」神

國﹔並且自己又是身歷其境，親臨其事

的見證人，對於一些重大的事蹟’自然

認識得比任何人更為深刻，在他本人方

面來說，是一生不會忘掉的﹔按普通人

的心理來說，像他這樣身為宗教與政治

領袖的偉大人物，一定要把他一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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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掉的事蹟，傳於後世﹔何況還有天主

的命令，叫他將這些重要的事蹟，錄於

書冊（出 17: 14 ; 24:4; 34:27 ）。詳察
梅瑟所記的事實，確實有時代背景的：

如以民的長子，藉逾越節羔羊的血，免

於死亡，因而立定了逾越節與禮儀﹔梅

瑟由天主手中，接受了十誠，奠定了宗
教的基楚，但由於十誠的簡略，不能治

理人事，因此，又寫了法律書，為給以

民建立宗教的中心﹔又建立了會幕，以

表明天主的臨在。這一切與梅瑟職守有

關的事蹟﹔說是梅瑟當時的記錄，實為

可信。

5. 主要的神學思想
經學家皆認為本書在舊約中的重要

性，有如i福音在新約中一樣。新約中如

無福音的存在，其餘的書籍根本無法解

釋﹔同樣，舊約中如無出谷紀，其餘的

書籍亦難於明瞭’因為本書所包含的神

學觀念不但影響了全部舊約，甚而可自

成為出谷紀的神學，其主要者：如天主

的超然存在，天主具體的臨在，天主對

以民的慈愛與照顱，召選，拯救，逾越

節，盟約，法律，約櫃，會幕，瑪納，

敬禮，慶節，曠野等等。本書雖然包含

如此眾多的神學觀念，但其最主要者有

二：一是上主（雅威）是以色列人應敬

拜的唯一真天主﹔二是以色列是上主所

特選的民族，並與之訂立了盟約。此二

點實是以色列宗教與歷史的兩種要素，

亦是以色列政治與宗教的基礎與中心。

本書不但敢示了天主的超然存在，和他

的唯一位及至聖性，同時也顯示了他具

體的臨在。對天下一切邦國的權威人，
尤其對自己的選民，特別予以愛護與照

顱，以明示自己是他們的天主﹔而另一

方面，以色列子民，因了盟約，對天主

也負起了特殊的義務，就是誓死忠信於

上主，決不可敬拜外族的邪神，要佫守

天主所訂立的典章，依照天主所指示的

方式敬拜天主。以民忠信與否，關係著

他們的生死禍福（ 23 :25,28 ），所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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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佔據了福地之後，國家衰敗的時候，

先知們屢次歸咎於他們的不忠和背約

（列主 14: 14﹔歐 l 1: 1-7 ﹔ 12:9-13:6﹔依

24:5﹔耶 l 1:1-10 ﹔ 31:1-34﹔則 16:59 ﹔

44:7) 

出谷紀的事實，因為是以色列子民

建圓建教的基礎，所以在以民眼中具有

永遠的價值，在此以後的著作裡，不但

出埃及與訂立盟約的事跡佔了每部書籍

的重心點，並且連詞彙與語句方面亦受

了本書莫大的影響，歷史書中，如申

29: 1-14﹔蘇 24﹔民 6:8,9,13﹔撒上 12:

6,8﹔列上 8:56﹔列下 22 ﹔ 23﹔編下 7 ﹔
22﹔厄下9:6-37等處﹔智慧書中，如詠

77 ; 78 ; 80 ; 94 ; 1 04 ; 105 ; 106 ; l 13 ; 
135﹔智 19:5-12 且， 16-19﹔德 24: 1-39 ; 
45: 1-27 等處，先知書中，如歐 11-12:

9-13 ：，亞 2: 10 ; 3: 1 ﹔米 6:4 ﹔ 7: 15﹔依

24:5 ; 42:6 ; 43:6 ; 48:21 ; 49:8 ; 52: 

11,12﹔曰：3 ﹔ 59:21 ﹔ 61 :8﹔耶2: 1-2 ; 7: 

21-24 ; l 1: 1-8 ; 31:31-34 ; 32:28 ; 34: 

13﹔則 16:60 ﹔ 34:25 ﹔ 37:26﹔達9：扒拉
3: 1,22 等處。此外，由於本書所記載的

史事，大都含有預象的意義，為此，為

新約教會的生活與禮儀，也有其特殊的

價值，見格前 5:7,8 ﹔ 10:2 4﹔希 3:5,7-

9﹔若 1: 17 ; 3: 14 ﹔ 6：泣，33﹔伯前 l :13 
俑， 2:9﹔並且按學者們的意見，認為若

望福音是按出谷紀的次序而寫的，以說

明天主子耶穌基督降生來世，領導眾

生，出離此世，歸返天父懷抱，有如梅

瑟領導以民出離埃及，進入福地一樣﹔

試將出 3 與若 l :29-34 ，出 4 與若 2: 1-

11 ，出 1 1: 12 與若 2:13-25 ：，出 24 與若

3:5﹔出 l 6: 1-36 與若 6:22-59 作一比
較，便知。

見 669 希克索斯、 2346 摩阿布、 983 阿

孟、 1054 阿摩黎人、 2263 赫特人、 1051 阿瑪

爾納、 2138 蹦越節、 1840 揀選， 365 召選、

1709救恩， 1200拯救、 2072盟約、 923法律、

1254約櫃、 2187瑪納、 2051敬禮、 2341慶節、

2560 曠野、 190 天主、 1959 「雅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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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加音

Cain 

人名，意義不定，可能是「獲得」

之意，或更好說是「匠人」、「鐵匠」之

意。是亞當及厄娃之子（創4: I ），後來

又生其弟亞伯爾﹔加音務農，亞伯爾則

以遊牧為生（創4:2 ）﹔二人同向上主獻

祭，但上主中悅了亞伯爾的祭耐，卻沒

有悅納加音的。何故？聖經上沒有提

及，可能是因為亞伯爾將最好牛羊獻與

上主，而加音則以普通者作為祭物，或

者是二人獻祭的動機各不相同之故。於

是加音懷恨在心，歸罪其弟，而起殺

意﹔雖有上主的恐嚇在先（創4:6,7) , 

仍將其弟殺死於田間（創4:8 ）。為此滔

天大罪，上主咒罵了他（創 4 : 

9, 11, 12 ），並給了他一個記號，以防人
報仇將他殺害，但此記號若何不得而

知，不少學者以為是一種遊牧民族所用

的紋身標記，以別於其他家族，這種習

俗至今仍見於曠野中的貝杜困人。「加

音離開了上主的面，住在伊甸東方的諾

得地方」（創4: 16 ），過著遊蕩不定的生

活。他的後代，見創 4: 17-24 。

新約中稱亞伯爾是「義者」（瑪 23:

3 5 ），加音是殺弟的兇手，是不義之

人，他的行為是邪惡的，而其弟的行為

是正義的（若~3:12 ）。他的祭獻不中

悅於上主的原因，是因為他缺少信德

（希 11 :4) 

305 加拉

Calah Chafe 

是尼默洛得所建的四城之一（創10:

11,12 ），此地的考古工作始於拉雅得

(La yard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瑪
羅萬（ Mallowan ）繼續開掘，有許多古

建築遺基，大批的雕刻及十分有價值的

304 - 306 

文件出土問世。考古學者的結論是，加

拉在亞述帝國時代是一座重要的大城，

雖曾毀於戰爭，卻由亞述巴尼帕耳王

( 883 859 ）重建此城及重振國勢。此時

代的碑坊文件保存於非拉德非雅

(Philadelphia ）、波士頓及紐約的博物

館中。拉雅得的主要發現是一座黑石碑

文，於 1864 年出士，其上載有沙耳瑪

乃色三世的功績，被其所征服及被迫進

貢的民族中，亦有以色列的耶胡王。於

1951年發現了一根石柱，其上記載亞述

巴尼帕耳三世為慶祝他的新宮殿的落成

典禮，於 879 年在此城大事宴客，坐席

的人竟有六萬九千五百九十四人之多，

耗費大量的食品等，是為艾 l :1 5 的絕

好寫照。此石柱現存於伊拉克的摩穌耳

城的博物館中。加拉城就是現在的尼默

洛得城，位於臣布（ Zab ）河流入底格里

斯（ Tigris ）大河的入口附近處。

306 加得

Gad 

神、人、及支派名，有「幸運」之

意。

1. 神
此神之敬禮幾遍佈閃族的區域，但

其來源卻不詳，是賜人幸運的神明。後

來與希臘及羅馬的幸運之神成為同一神

明。以民中，格外在充軍之後，竟有不

少的人崇拜此神，是以有依撒意亞先知
的責斥（依的： 11 ) 

2. 人名
達味的先見者，亦被稱為先知。在

達味擅自統計人民之後，上主打發加得
去告訴達味任選三種懲罰之一，為賠補

調查戶口的過失（撒下 24:11-14﹔編上

21:9-13 ），並告訴達味應在耶步斯教爾

難的禾場上，為上主建立一座祭壇（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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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24: 18 ）。在另一個機會上勸告達味不

要留在米茲帕的山案中（撒上 22:5)

按另一種傳說亦曾同納堂幫助達味整理

敬拜上主的禮儀，及撰寫達味的年鑑

（編下 29:25﹔編上 29:29)

3. 人名及支派名
是雅各伯的第七個見子，由肋阿的

牌女齊耳帕所生，生後肋阿遂說：「好

幸運！就給他起名叫加得」（創刊： 9-

11 ）。由加得的後代而組成的支派叫加

得支派，這一支派的名字雖叫作「幸

運」’實際上它的運氣並不太好。在西

乃曠野時，有四萬五千六百五十壯丁

（戶 l :24 ），但在摩阿布的戶口調查上，

只剩了四萬零五百人（戶 26:15-18 ）。

佔領聖地後，加得所分的土地是在約但

河東的次等土地，亦是距聖殿最遠的支

派（則 48:27 ,28 ），在阿爾農及雅波克

河之間。除了常受本地居民的欺凌外，

又應對付自外入侵之敵人，是以幾乎連

年戰爭，但仍然盡力幫助了其他的支派

（蘇 l :12-18 ）。在撒烏耳時代，有不少

的以色列子民，為逃避培肋舍特人的迫

害，曾來此地居住（撒上 13:7 ）。撒烏

耳迫害達味時，也有不少的加得人放棄

前者而追隨達味。「他們是孔武有力，

精於作戰，能使用籐牌槍矛的勇士﹒面

貌相似獅子，敏捷有如山上的羚羊」

（編上12:9 ）。達味的三十勇士中，就有

加得人巴尼（撒下23:36 ）。達味調查戶

口時，由加得支派開始（撒下24:56 ）。

默沙碑文上亦曾提到加得人（第十

行）。後有大馬士革王哈匣耳的入侵，

佔領全加得地區（列下10:33 ）。北國沙隆

？有王時，加得人默納恆將國王殺掉，在

撒瑪黎雅自稱為王，凡十年之久（列下
15:14-20 ）。其後，有亞述主提革拉特

丕肋色爾來侵，將加得人充軍至亞述地

區（列下的：29 ），而其地區則為阿摩黎

人所佔居（耶 4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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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 加約

Gaius 

是新約上四位教友的名字。

(1) 馬其頓人，保祿的同伴。當厄弗

所的銀匠德默特琉倡導同行作亂

反對保旅時，曾被厄弗所城人所

逮捕（宗 19:29)

(2) 德爾貝人，對此人我們惟一所知
者，是保綠第三次傳教結束時，

加約曾伴同保祿返回耶京（宗

20:4) 

(3) 小亞細亞的教友，曾收到若望宗徒

的一封函件（若三 l 節），其德行

及傳教的熱心，倍受宗徒的讚揚。

(4) 格林多城的教友，保祿曾給他付

洗，並讚賞他好客的盛情（羅

16:23﹔格前 1: 14 ）。很可能，他

的家庭是當時教友們集會的處

所，及行旅教友們的休息站。

308 加林

Gallim 

村名，有「水泉」或「石堆」之意，

在耶京之北，是自耶京至革巴必經之

路，在阿納托特附近（依 10：凹，30)

撤烏耳曾將己女，達味之妻，米加耳，

嫁給加林人帕耳提（撒上25:44 ）。絕大

多數的學者贊成它就是現今的卡谷耳

( H. Kaku！）廢址，在現今阿拉伯村阿納
塔之西一公里處。

309 加納

Cana 

意思是「蘆葦」，在加里肋亞省，

是耶穌顯第一個聖跡，變＊為酒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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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2: 1 11 ）。在它的附近處耶穌治好一

王臣的兒子（若4:46-54 ）。它亦是巴爾

多祿茂宗徒（即納塔乃耳）的出生地（若

21 :. 1 ）。至於它現在係何地方，有兩種

意見：其一是在納臣肋之北八公里處，

仍名加納的村莊﹔其二是大納匣肋更北

十四公里地方的卡納廢址處，但前者之

意見似乎更為準確，因該村有水泉，符

合若2: 1-11 的描述，且有一座古教堂的

遺跡，以記念耶穌的第一個聖蹟。

310 加特

Gath, Geth 

城名，原文有「壓榨葡萄汁的場

所」的意思，在聖經上這個名字是相當

普遍的，為了彼此之間的區別，另加一

名詞，比如加特赫費爾，加特黎孟等。

這裡所說的是培肋舍特人的加特（亞

6:2 ），它是最多單獨以加特出現的，它

是培肋舍特人所屬的五城之一（蘇 13:3 ﹔

撒上6: 17; 7: 14等）。大概在阿瑪爾納的
文件上已有所記載，按聖經的記載只有

在迦薩，阿士多得及加特尚有巨人的存

在（蘇 l l﹒泣，見戶 13:33 ），被達味殺

死的巨人哥肋雅就是加特城人（撒上

17:4：，撒下21: 19,22﹔編上20:5,6 ）。它

的居民被稱為阿納克人（蘇 l 1 :22 ）。自

民長時代的末期，加特人成了為難以民

最甚的敵人，撒烏耳追擊達味時，達味

走投無路，只好來加特城阿基士國王處

避難，受國王之款待，並接受國王之禮

一一座靠海城市名漆刻拉格者（撒上

27:2-11 ）。後來達味漸次獨立強盛，於

赫貝龍被擁立為主，脫離加特玉的勢力

範園，尤其在佔領耶京定都之後，更出

兵戰敗以民的世仇加特人（撒下 21 :20; 
編上 20:4-8 ）。但這種勝利很可能只是

暫時的，蓋於撒羅滿為王時，阿基士仍

稱王於加特城，（列上 2·”，40 ）。其後

勒哈貝罕曾在此城修建防禦工事，但學

者們懷疑是否就是在我們所說的加特城

抑是摩勒協特加特城（編下 l 1 :8 ）。在

達味的衛隊中有一隊是由加特人所組成

（撒下 15 ：時， 19)

加特人之勢力日衰，終於屬於阿市

多得城管轄（亞 1:6 ）。公元前 71 1 年撒

爾貢出征阿市多得時，亦同時將加特消

滅。加特城的確實位置至今沒有答案，

學者們的意見連同歐色彼及熱羅尼莫所

指出之地點，共有五處之多，但無一處

能確證就是昔日的加特城。

311 加步耳

Cabul 

(1) 城名，原意不詳，按列上 9: 13 可

能是「毫無價值」的意思。是屬阿

協爾支派的一座城（蘇 19:27)

史家若瑟夫說它距約塔帕塔（即

耶法特（ Yefat ）廢址），有四十個

「斯塔狄」遠（即七千四百公尺）。

但學者們大都同意它在阿苛

( Akko : Acre ）之西十三公里處，

即現今仍同名之加步耳。考古家

在此地之發現證明，遠在公元前

2000 年左右，已有人居住於此。

(2) 加步耳是加里肋亞的一區，撤羅
滿將此區賜與提洛王希蘭作他幫

助修蓋聖殿的報酬，（列上 9:11-

14 ）。加步耳地區同它的二十座

城，可能是以民所有的最好的區

域之一，但是希蘭王因其無商業

價值，乃憤然不欲接受，且以為

得不償失。由聖經的上下文及其

他聖經地方，我們知道，它應在

納斐塔里支派的北部（列下的﹔29 ﹔

依9: 11 ）。原是客納罕人的地區，

希蘭王既不欲接受，撒羅滿乃移

以民於該區居住，且正式劃為自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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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版圖（編下 8:2 ）。若果真如 功，而被歸納於猶大支派。

此，則這三十座城應大部位於阿

苛附近的沿海邊區。

312 加耳乃
Calneh Chalanne 

是敘利亞北部的一座城（亞6:2) ' 

亦名加耳諾（依 10:9 ）。 738 年為提革

拉特丕肋色爾佔領，曾是敘利亞谷拉尼

( Kullani ）省的省城，好似此名留傳至

今，即谷拉科依（ Kullankoy ），在現今

的阿肋頗（ Aleppo ）東北約十六公里，

及另一省城 阿爾帕得一一的東南。

313 加肋布

人名，意思是「狗」’「患恐水病

的」’或「可鄙的」’亦是家族名（編

上 4: 15 ：見撒上 25:3 ），佔領赫貝龍之

後，以之作為居留地。曾幫助若蘇厄攻

佔及部分聖地（蘇 14:6-15：，的.13 ﹔ 19 ﹔

21: 12 ﹔民 l : 12-15 ﹔亦見戶 34: 19 ﹔編

上 6:41 ）。按後來的傳說，他是耶字乃

的兒子，屬猶大支派，若蘇厄的助手，

及梅瑟打發去聖地的偵探之一（戶

13:6 ）。因他有信心及不怕艱苦，故在

他一代的全以民中，除了若蘇厄之外，

只有他進入了福地（戶口：30 ﹔ 14:6-9 ﹔

26:65; 32:12 ）。此加肋布與編上

2: 18，日，42,50 ﹔所說的赫茲龍的兒子加
肋布同為一人，亦被稱為革路拜（編上

2:9) 
蘇 14:6謂加肋布屬刻納次族，或者

是刻納次的兄弟（見蘇 1 5 : 1 7 ﹔民

1: 13 ），故此有人以為他們原是厄東人
的後裔，但後來因助以民佔領聖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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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加黎雅

地名，聖經上只提過一次。約在公

元前 142 年，息孟瑪3日伯），猶太人的首

領，並為大司祭，與羅馬人修好立約，
於是羅馬下書各屬國君主，報告這一消

息，並囑咐他們保護猶太人，使其獲得

自由平等的待遇，因為猶太人經過息孟

大司祭的周旋，已成了羅馬的朋友。在

接收這通告的國家名單上有加黎雅（加

上 15:23 ）。它的位置是在小亞細亞的西

南部，四鄰東有夫黎基雅，西及西南有

地中海，東南有里基雅（加上的：23) ' 
北有里狄雅。在加黎雅曾有一批僑居的

猶太人。這一區在公元前 129 年左右，

被割為羅馬行省。加黎雅的人民，蹺勇

善戰，有不少著名的軍人，及經驗豐富

的水手，出自此地。

315 加色T
Chaldaea, Chaldeans, 
Chaldaea, Cha/daei 

1. 加色T地
原來是只指巴比倫南方靠近波斯灣

的一區而言，但在巴比倫新王朝時代

（公元前625控制，加色丁地乃指全巴比

倫帝國版圖（耶24:5 ）。加色丁（無「地」

字）普通在聖經上是指外方人，有輕視

之意，雖然也有些地方加色丁是地理名

（耶50:10; 51:24,35﹔則 l 1:24 ; 23: 16 ）。

2. 加色T人
在聖經上有下列意義：

2.1 屬閃族的阿蘭人，由南方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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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助於瑪待人，而將亞述人戰勝

（見列下 24:2﹔約 I: 17) 

2.2 「加色丁人的烏爾J ’亞巴郎的出
生地（創 ·11 ·泊，31)

2.3 屬阿蘭種的一個民族（達 1 4 ; 

5:30; 9: 1) 

2.4 司祭們、天文家、占星家及術士

們（達 2:2,4 ﹔ 3:8,48)
古時的希臘作者們，常將加色丁一

名混亂而用。

316 加阿耳

Gaal 

人名，其意不詳，可能是謂「被灌

溉田地中的棕擱樹」’是厄貝得的兒

子，但不知他是客納罕人，抑是以色列

人。他乘舍根人舉行慶節的機會，起而

倡導舍根人來反抗阿彼默肋客國主，人

多隨之。舍根城尉則步耳暗中向阿彼默

肋客告密，並提供襲擊的方法，加阿耳

大敗，連同其族人被逐出舍根城外（民

9:26-41 ) 

317 加巴達﹝石舖地l
Gabbatha [Lithostrotos] 

是比拉多定耶穌死罪的地方，原

文來自阿刺美文，有「高地、高處」之

意。希臘文則有「石舖地」之意，顧名

思義，因該處以大石舖地而得名（若

19:13 ）。它在耶京城內的確切地點，

至今仍是學者研究的對象，雖然著名

學者萬桑（ Vincent ）、巴加提

( Bagatti ）及科仆（ Kopp ）主張它就在

現今方濟會院（鞭刑堂會院）

( Flagellatio ）及隔壁熙雍女修院的中

間地帶，這個問題與安多尼堡壘的位

316 - 319 

置有關，請見安多尼堡條

318 加達辣

Gadara 

為「十城區」之一，是希臘文化的

堡壘，位於約但河之束，在加里肋亞之

東南約十公里處，即現今的烏木凱斯

( Um-keis ），亦稱加達爾，其周圍有溫

泉，是旅遊勝地。按瑪8.詣，谷5: 1 ﹔路

8·詣，也許它的原來地區伸展至加里肋

亞湖邊。除此加達辣之外，另有－11日達

辣城，是培勒雅的省都，未被聖經提

及，二者不可混作一談。

319 加里雍

Gallio 

人名，當保祿傳教於格林多時，加

里雍曾為羅馬行省阿哈雅的總督。當地

的猶太人因反對保祿，乘加里雍上任未

久，毫無經驗之際，控告保祿違反法

律，敬禮他神。這是模稜兩可的告詞，

因為根本沒有提及所違反的是什麼法

律，可能是羅馬法，也可能是猶太法

律。幸加里雍總督聰明機智，謂只管政

治，不間宗教，將控告者逐出門外（宗

18:11-17) 

加里雍是辛尼加（ Seneca ）之弟。

生於苛爾多巴（ Cordoba, Spain ），精通

博學，法律造詣尤深，惟身體很弱，在

51-52或52-53年間，被委任主主阿哈雅總

督。按德耳佛斯（ Delfos ）文件大約是

在 52-53 年間。該文件係喀勞狄皇帝寫

給德耳佛斯居民的一封信，以希臘文寫

成，寫於52年的四月至八月間，而總督

的上任期則在春天或夏季。文件上明言

「當加里雍為阿哈雅總督時」。上任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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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之後，就因健康闢係辭職。其後同其

家兄辛尼加及娃子路加諾（ L山anus ）因

涉嫌造反，向被尼祿皇帝所殺。

320 加勒布

Gareb 

人名及丘名，原文有「瓦罐」之

意。

(!) 是達味的勇士之一，雅提爾人

（撒下 23:38﹔編上 l I :40) 
(2) 當耶肋米亞預言充軍的百姓將要

返回聖地時，曾提及這一座山丘

（耶 31 :39 ）。按上下文這山丘似

乎就在耶京附近，但關於它的位
置，學者尚不能確定。

321 加非托爾

地名，按申 2:23﹔亞 9:7﹔耶 47:7;
加非托爾是培肋舍特人居住的地方，以

前學者們多以為就是卡帕多細雅

( Cappadocia ）地方，但現在的學者，
大都主張它是指克里特島而言。

322 加革米士
Carchemish, Charcamis 

即現在的耶辣布路斯城（ Jerab

!us），在幼發拉的河的右岸，是一個特

別重要的軍事及商業重點，更是由敘利

亞北上小亞細亞及南下排尼基的交通樞

紐。考古學告訴我們，它曾是赫特人的

文化中心，自公元前 1000至800年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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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遺跡，皆屬赫特人者，後繼者則是阿

蘭文化。 717 年被亞述撒爾貢王所佔

領，而成亞述帝國的行省之一（見依

10:9 ）。 605 年埃及法郎乃苛在此地被

巴比倫王拿步高打敗（編下35:20 ），因

此，亞述帝國亦一敗塗地，而巴比倫新

帝國興起，是為侵佔敘利亞及猶大的先

聲，而埃及國勢已哀，自顧不暇。

見耶 46:2-12 。

323 加爾默耳
Carmel 

是一個地名及兩個山名－

1. 客納罕人村莊
客納罕人的一座村莊，被若蘇厄所

佔領（蘇 12:22 ），及被劃分給猶大支派

（蘇 15:25 ）。這座村莊即現在的刻爾默

耳（ H. Kermel ）廢址，在赫貝龍之南，

約十五公里。

2. 猶大支派胃部的小山

撒烏耳曾建碑於此山上，以紀念戰

敗阿瑪肋克的事蹟（撒上 15:12 ）。阿彼

蓋耳的丈夫納巳耳，在此擁有大量財產

羊群（撒上 25:2 ），曾因其惺吝開

罪於達味，當時達味逃避撤烏耳的迫

害，躲藏在此山上，需要納巴耳的捐助

（撒上 25:5,7,40)

3. 由撒瑪黎雅山脈分裂而成的山區

是一座長三十公里，闊五至十五公

里的山脈，高六百公尺，由撤瑪黎雅的

山脈分裂而出，形成由東南而西北的山

區，直至地中海邊的海港海法。在這山

區中，有不少種類的樹木：月桂樹，山

桃，橡樹，檀柳，香柏樹，松樹，乳香

樹等﹔並有不同種類的動物，至今猶

存。是以加爾默耳山區，在聖經上屢被利

用為上主降福的象徵（耶 46:18；依 35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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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 7:6 ），而它的乾旱不毛，則是天主懲

罰的表示（依 33:9﹔亞 1:2﹔鴻 I :4 ）。

此一山區為若蘇厄所克服（蘇

12:22 ），是阿協爾支派南邊的自然邊界

（蘇 19:26 ），在則步陸之西（蘇19:11)•

默納協之東（蘇 17: 10 ）。厄里亞先知曾

久居此地，是以亦名「厄里亞山」。厄

里亞在這山上曾與依則貝耳供養的八百

五十個假先知對質（列上 18 ：”，20)
證其虛偽，全體被厄里亞所殺於克雄小
河之畔（列上 18:40 ）。先生日並在這山上

祈禱，獲久旱之後的大雨（列上 18:41-

4 5 ）。厄里安先知亦久住此區（列下
2:25 ﹔ 4:25 ），不少敬畏上主的人登拜此

山，求救於先知（列下 4:23,25,37)
自古以來這座山就被視為聖山，有

過不少隱修士，追隨二位先知的榜樣生

活於此。基督徒、猶太人及阿拉伯人不

斷來此朝聖。貝爾托耳多（ Bertoldo de 
Calabria ）建會院於此山上，守加爾默
羅會的規矩，且被教宗何諾略三世

( Honorius III ）批准認可。許多世紀以
來此會會士幾經艱辛，出了不少致命的

聖人，但是他們建於厄里亞山洞上的壯

麗美觀的會院，至今猶存，雄視整個海

法港。

324 加爾瓦略
Calvary, Calvaria 

見 1438 哥耳哥遠。

325 加俾額爾

Gabriel 

天使名，意思是「天主的人」，或

「天主的力量」。

在舊約中只見於達厄爾書，以人的

形象出現（達 8:15,16 ），並能飛行（達

324- 326 

9:21 ），是為神體的象徵，給達尼爾解

釋公山羊、公綿羊的異象（達 8: 1 6-

2 1 ），並告訴他七十星期的意義（達

9:21-27) 
在新約中，他當顯現給匣加利亞，

報告其妻依撒伯爾要懷孕生子 若

翰，並自稱「是站在天主面前的加俾額

爾」（路 1:11-20 ）。他亦是向瑪利亞預

報耶穌誕生的天使（路 l :26-38 ）。偽經

稱之為總領天使之一。他的肖像因著聖

母領報的事蹟，在藝術上多次出現。

見 192 天使。

326 加里肋亞

Galilee, Gali/aea 

地區名，原文有「轉滾」之意，由

此而演變成「圓環」或「地區」之意。

1 地理
雖然這一區因著政治及環境的變

遷，有大小的伸縮性，但基本上因著它的

天然界限，是自古以來自成一區的。它東

有約但河及默龍湖和加里肋亞湖的西岸為

界，西有地中海，南有加爾默耳山脈與撒

瑪黎雅為分界，北有肋翁特河（ Leontes) 

（亦稱里塔斯 L it as ）或卡息米耶河

( Qasim明h）。由東至西，有四十至五十

公里寬，由南至北，有九十至一百公里

長。它亦可分為南北或上下加里肋亞，以

阿苛城為分界線。北部多高山，平均在一

千公尺左右﹔南部較低平，山高在五百公

尺左右（大博爾山高五百八十八公尺）。

它的最南端有著名的依次勒耳平原，受克

雄河支流的灌溉’出產多以蔬菜五穀為

主。北部因多山地，故為畜牧的理想地

方。主要的河流如上所述，北有肋翁特

河、南有克雄河。

2. 歷史

因加里肋亞多山，而山又以石灰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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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故多山洞。這也就是在有史之前

很早的時代，就有人煙於此的主要原

因，是考古及人種學家研究的好去處，

格外在加爾默耳山一帶。當以民進入聖

地時，北加里肋亞地方已有不少山莊存

在，並且守護良好。南加里肋亞困地勢

較低，故人煙多，且已有自己的經濟、

政治及宗教的組織，格外以貝特商及默

基多為當時的主要重鎮。雖然這一地區

被劃分給阿協爾、納斐塔里和依撒加爾

支派為產業，但它全區的真正佔領及統

治是很緩慢的，直至達味時代才算完全

統一。在君政時期，此區的以民曾不少

次受到由北部及東北部高山區下來的外

族的侵襲及騷擾。以民只有在這處的邊

界上多建防禦工事以自衛。這一區的居

民向來就很複雜，有鑑於此，猶大瑪加

伯曾令加里肋亞的猶太人遷往猶大去居

住（加上 5: 14-23 ; 1 1 :63,64 ; 12:47-
52 ）。這一區也是受希臘文化影響最深

的一區，尤以色佛黎斯（ Sephoris ）、提

庇黎雅及瑪格達拉為最。

新約時代，加里肋亞的重要性得自

耶穌的生平事蹟。他在這一區度過了30

個年頭，在這裡實行了他的主要傳教工

作，各處奔走，所達之村鎮，據聖經所

載，就有 15 個之多，當然實際上更多

（瑪 2:22,28 ﹔ 3: 13; 4: 12, 13,23,25; 9: 1; 
11 :20; 17:1 ; 21: 11; 26:32; 28:7,10,16 ; 

谷 1:9,14,28,39 ﹔ 3:7 ﹔ 6:31-44 ﹔ 9: 1 ; 
14: 2 8 ; 16: 7 ﹔路 l : 26 ; 2 :4,3 9 ; 
4:14,16,31,44 ; 5: 17,27-39 ; 7:11-16; 

9:28﹔若 2:2-1 l ﹔ 4:46 ）。也正因耶穌出

生於一個如此複雜的居民區，耶京的

「正統」猶太人對他自始便不懷好感。

政治上自龐培攻佔耶京之後，它屬

於大黑落德統制（公元前 37 年至公元4

年）。他死後加旦肋亞同培勒雅被劃為

一個行政區（分侯區），由黑落德安提

帕來管理（公元4-40年）。耶穌死後，

聖經上很少再提及加里肋亞（宗 9:31 ﹔

10:37 ）。提托攻陷耶京之後，有不少的

210 

猶太人，格外不少的經師，逃難至此，

並以提庇黎雅及色佛黎斯為解經的中

心，建有不少宏大的會堂，猶太人的米

市納即成於此時此地。此外，瑪索辣經

師訂正原文本時，所用的紙張，亦大都

來自提庇黎雅城。

327 加瑪里耳

Gamaliel 

加瑪里耳，人名，意謂「天主賞報

了」。曾為保祿之師，是當時最著名的

學者，有「辣班」（最高大師）之稱。屬

I去利塞黨，是公議會的議員。當議員們

下令逮捕宗徒們並定了他們的死罪時，

加瑪里耳曾從中周旋，使他們重獲自由

（宗 5:30,34-39)

加瑪里耳是希肋耳（ Hillel ）之孫，

人稱之為老加瑪里耳第一，以別於加瑪

里耳第二﹔在公議會中，倍受議員之尊

敬，雖然當時大多數的議員席位，屬敵

對黨撒杜塞人所﹛占有。他的公然主持正

義將宗徒們釋放之舉，被人們解釋為他
當時暗中己傾向於基督宗教。金口若望

說，他死時已領洗入教，並有些聖人言

行錄將之列為聖人行列。猶太人視之為
最負盛名的經師。

328 加默里耳
Gamaliel 

人名，意思是「天主賞報了」

加默里耳（戶 1:10; 2:20; 7:”,59 ; 
10:23 ），是培達族爾的兒子，當以民遊

牧於西乃曠野時，他是默納協支派的首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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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 加特黎孟

Gath－「immon, Gethremmon 

城名，意謂「壓榨石榴汁的場

所」’是屬丹支派的城市（蘇 19:45 ）。

被讓與肋末人刻哈特家族（蘇21:24) ' 

但聖經上另一個同名的地方，則是屬於

厄弗辣因支派的城市（編上 6:54 ），它

的正確位置按學者們的共同意見，應在

現今的革黎撤（ Gerisah ）地方，這是現

今所有的阿拉伯名。

330 加特赫費爾

Gath-hepher, Gethhepher 

城名，意謂「挖掘的壓榨葡萄汁

場」’是屬於則步隆支派的城市，位於

支派的東方邊界上（蘇 19: 13 ），是約納

先知的家鄉。在熱羅尼莫時代，其村莊

仍在，規模亦相當可觀，在色佛黎斯之

東約三公里處，村中有所謂約納先知的

墳墓，以資紀念﹔但另一說法是先生日被

葬於尼尼微城。加特赫費爾的現今地

址，是在今日的阿拉伯名為默色得（ e卜

Mesed ）的村莊，它位於納匣肋東北五

公里處。

331 包皮
Foreskin, Praeputium 

這個名詞多次見於聖經中，它有兩

種意義，即本身的字意，亦即指男人陽

具上的包皮而言（創34:14：，出 4:25﹔撒

上 18:25-27﹔撒下 3: 14﹔耶 9:24﹔友
14:1 0，加上 1 ：凹，見創 17:1 l ; 14:23-

25：，肋 12:3 ），及借用的意義，比如心

靈的包皮（申 10: 16 ﹔ 30:6：，耶 4:4 ）。思
高譯本譯作「心受割損」’即言搧棄違

329 - 334 

反天主的傾向、意念和行為，（亦見耶

6: 10 ﹔ 9:25﹔則 44:7﹔哥 2: 13 等）
在新約中，尤其在聖保祿的書信

上，幾時提到包皮，大都是指未受害rr~員

的人而言（宗 11 :3 ，羅 2:25-27 ﹔ 3:30;

4:9-12﹔格前 7:18,19﹔迦 2:7 ﹔ 5:6; 6:15 ; 

弗 2:1 l ﹔哥 2: 13 ; 3: 11 ) 
見 1814 割損禪。

332 匣單

Zaphon, Saphon 

區豐，城名，在加得支派境內，離

穌苛特不遠（見蘇 13:27 ），在民 12: 1 也

提及一次，不過因希伯來文匣豐

( Saphon ）原是「北方」之意，是以民

12: 1 也許有「北邊」之意。

333 區開

Zaccai Zachai 

人名，意謂「潔淨者」。

(1) 一位由巴比倫充軍回來的族長，

見厄上 2:9：，厄下 7:14 。
(2) 一位名叫巳魯客者的父親回拜。

區拜按一些經卷，亦可讀作區

開，見厄下 3:20 。

334 臣凱﹝區刻約！
Zacchaeus, Zachaeus 

「匣凱」’按希伯來文，表示「純

正」的意思。「匣凱」一字也許是區加黎

雅，或則加黎雅的略寫。照筆者意思，

這說法似不確實。聖經上提出兩位名叫

匣刻約或匣凱的人：第一位是猶大瑪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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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軍中的一名隊長（加下 10:19 ），第二

位是耶里哥的稅吏長（路 19:1-10 ）。當

耶穌進入耶里哥城時，他因身材短小，

不能目睹耶穌，便往前跑，攀上了一棵

野桑樹，等耶穌路過。耶穌見了他，請

他下來，進了他的家與他同膳。回凱那

時就想起自己財源不公，因而痛悔，當

即立志要對他所壓迫的人給予四倍賠

償，並將自己的財物分出一半來施捨窮

人。這種深切痛悔的表示感動了耶穌，

因此，耶穌就賜給匣凱全家救恩，而且

稱他為亞巴郎的兒子。既然匣凱身為「稅
吏長」’他應該是個富有的人，因為按羅

馬當時的習慣，稅吏長為未收足約定的

稅款，應該以自己的財產償還國庫。

按偽克肋孟書 （ Pseudo Clemen

tine ） 匣凱後來做了聖伯多祿的侍從，

旦被聖伯多祿立為凱撒勒雅城的主教，
最後在豪郁地方為主致命而死。按法國

桂息（ Quercy ）城當時的傳說，在宗徒

們離開巴力斯坦以後，區凱也隨著離

開，把自己的姓名改為亞瑪托爾

(Amatour），並在該城宣道勸人。聖教

會和苛仆特教會在陽曆4月 20 日慶祝他

的膽禮。﹛宣傳說畢竟是傳說，沒有福音

所載那麼確實，故不足為憑。

335 匣汪

Zavan 

人名，表示「不安靜」之意，有的

抄卷作「雅哈汪」﹔他屬于色依爾種

族，是屬黎人族長厄責爾的兒子。見創

36:27﹔編上 1:42

見 1210 蜀黎。

336 區區
Zaza, Ziza 

見 23日齊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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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意義不詳。按一些希臘抄

卷，也可讀作區間。他娶了外方婦女，

後來聽從厄斯德拉的議決，與妻分離。

見厄上 10：詣。

338 匣多克

Zadoc, Sadoc 

是聖經上的數人的名字，意謂「正

宜的」。

(!) 大司祭，是阿希突布的兒子，屬

亞郎的後代（編上5:34 ﹔ 24汀，戶

20:28 ）。撒烏耳死後，曾經率領

北方支派的首領，來到赫貝龍進

見達味，並擁之為王（編上 12:

27,28 ）。在達味執政時期被委任

為司祭（撒下 8:17﹔ 20:25 ），偕

同厄貝雅塔爾司祭同為達昧的得

力助手（撒下的：24-29 ﹔ 17: 15 

23 ﹔ 19:12-15 ）。但後來在阿多尼
雅野心叛變的時候，向來同心合

作，服事君王的二位可祭，卻有

了不同的觀點及作風﹔厄貝雅塔

爾司祭擁護了野心畫畫位的阿多尼

雅，區多克卻遵照國王的意願，

擁護了正式法定的繼位者，並同

先知納堂給撒羅滿傅了油（列上1:

7-8,32-45 ）。撒羅滿得權之後，

將厄貝雅塔爾革職，立匣多克）＜；

惟一的大司祭。自此大司祭之

職，乃由厄里的家族中被除去，

而轉入匣多克家族及其後代，直

至瑪加伯時代（列上 2:27-35)

這一點在聖經上不時提到（則 40:

46 ; 43: 19 ; 44: 15 ; 48: 1 l ，編下

31: 10 等）。見撒杜塞人條。

(2) 耶魯沙的父親。耶魯沙是烏齊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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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王的妻子及約堂閻王的母親

（列下的：33﹔編下 27: 1) 

(3) 巴阿納的兒子，曾幫助修理耶京城

牆（厄下去4 ）。可能也就是那位

代表百姓與上主重訂盟約時，參加

簽名儀式的區多克（厄下 10:22 ）。

(4) 依默爾的見子，是一位司祭，曾

修理自己房屋對面的城牆（厄下3:

29 ）。可能就是後來被委任管理

倉庫的那位名叫區多克的經師

（厄下 13: 13) 
(5) 可祭，阿希突布的見子，撒隆的

父親（編下 5:38﹔厄上 7:2 ）。
注﹒關於 3 、 4 兩節的區多克，解

經學者有不同的看法：有以為是兩個

人，但也有人認為，按照聖經不同的出

處，應是四個不同的人。

339 匣耳孟
Zalmon, Selmon 

是人名，也是山名，有「光亮」之

意。

(1) 人名：是達味的勇士之一，阿屬

亞人（撒下23 :28 ），在編上 l 1:29 

被稱為依來。

(2) 山名：是舍根山附近的一個滿佈樹

林的山，阿彼默肋客曾在此山上砍

伐樹枝，用為戰爭（民 9:48)

以此為名的另一座山，見於詠 68:

的，有的學者以為就是前面所說的山，

但大多數的學者則認為，它應是在巴商

地區的另一座山，今名毫郎山。

340 匣爾堂

Zarethan Sarthan 

城名，首先見於百姓過約但河的記

339 342 

載上，在阿當城附近（蘇 3: 16 ），是約

但河谷中的一座重要城市。在它與穌苛

特城之間，希蘭王受撒羅滿之托付，製

造了上主聖殿中用的銅器（列上 7:46•

編下4: 17 ）。它屬於撒羅滿劃分的 12個

太守區中的第五區（列上4: 12 ）。但是，

雖然它數次見於聖經上，卻很難來斷定

它的正確位置。是以學者們的意見也各

有出入，主要的意見有二：其一是在穌

苛特之北的九公里處，靠近約但河﹔其

二是在阿當城東北的六公里處，亦即是

在雅波克河的發源地附近。

341 匣巴得

人名，意思是禮物、贈品。

(1) 赫茲龍的子孫，屬猶大支派，編

上 2:36-37 。

(2) 叔特拉的子孫，屬厄弗辣因支

派，編上 7:21 。

(3) 達味的勇士，阿赫來的兒子，編

上 l 1 :41 

(4) 阿孟女人史默阿特的兒子。他曾

同別的僕人反叛了猶大王約阿

士，把他打死在床上，編下 24:

25,26 。在列下 12:22 ，此人名叫

約匣加爾一敘利亞譯文作區顧

爾。編下24:26亦提起試殺君王的

另一僕人，名叫約匣巳得，與約

區加爾似乎同是一人。

(5) 厄上 10:27，刃，43 又提到同名的另

外三人。

342 匣巴泰

Zabadeans, Zabadaei 

匣巴泰人住於哈瑪特境內，屬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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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匣刻約伯民族，他們似乎曾幫助過德默特琉作

戰，為此，約納堂攻擊他們，劫掠了他

們的財物。在大馬士革城東北，有個名

叫刻斐爾區巴得（ Kefer Zabad ）的鄉

村，即舊日匣巴泰人所居之地。見加上

12:31 

343 匣步得
Zabud 

人名，意謂「被送來的」’是撒羅

滿玉的一位「朋友」’即「參謀」。他

父親名叫納堂，但究竟是先知納堂（撒

下7:2 ），抑或達味的兒子納堂（撒下去

14 ），無法考證。

兒列上 4:5 。

344 匣雇爾
Zaccur Zachur 

人名，表示「被懷念」之意。舊約
中名匣雇爾者，有：

(I) 歌詠圈，二十四班第三班班長，

阿撒夫的兒子。見編上25:2,10 ° 

(2) 乃赫米雅立盟後，簽約的一位肋

末。兒厄下 10: 13 。

(3) 幫助乃赫米雅修建城垣’依默黎

的兒子。見厄下 3:2 。

(4) 在厄斯德拉領導下歸國彼革外的子
孫，烏泰的父親。見厄上 8: 14 。

(5) 默辣黎家族肋末人雅哈齊雅的兒

子。見編上 24:27 ° 

(6) 西默盎支派哈慕耳的見子。見編

上 4:26 。
(7) 倉庫輔助管理員，哈南的父親。

見厄下 13: 13 。
兒 1412 音樂、 2107 聖殿，殿字、 2547

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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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cchaeus, Zachaeus 
兒 334 恆凱。

346 匣諾亞

Zanoah, Zanoe 

人名，城名，意義不詳。

1. 人名
厄次辣的後裔，耶谷提耳的兒子，

見編上 4: 18 。

2 城名

2.1 位於猶大支派境內，在耶路撒冷
西南。見蘇15:34 。城內的居民曾

援助乃赫米雅修建耶路撒冷城垣

和谷門。見厄下 3:13 。

2.2 在赫貝龍南 18 公里，即現今之臣

奴塔城。見蘇 15:56﹔編上4:18 ° 

347 匣員狄

人名，解說「贈送的」

(1) 猶大支派則辣黑的兒子，見蘇 7:

1 ﹔ 17 ﹔ 18希臘譯本作：「倉布黎」

( Zambri) 

(2) 本雅明支派史米的兒子，見編上

8:19-21 

348 匣耳摩納
Zalmonah, Sa/mona 

地名，意思是「光亮」或「光澤」’

是以民在曠野第三十處紮營的地方（戶

33:41,42 ）。它現今的確切地點不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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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學者們的意見也互有出入。

349 匣爾法特

Zarephath, Sarephta 

城名，可能有「塗染」之意，是排

尼基海岸上的一座城市，曾被亞述王散

乃黑黎布（ 704-681 ）所征服，並見載於

亞述年鑑上。史家若瑟夫謂：它位於提

洛及漆冬之間﹔這也是熱羅尼莫的意

見。厄里亞先知受主命逃亡至此，救濟

了此處的一個寡婦，並復活了她的見子

（列上 17:7-24 ）。闢於這段史事，新約

上亦曾經提到（路 4:26 ）。亞北底亞先

知預告，以民將擴充客納罕地的邊界，

直至區爾法特（北 20 節）

此處地勢優良，附近有三個小海

灣，是為理想的港口及商業的重地。不

過後來在中古世紀時代，這座海港城市

基於軍事目的，遷移至一座附近的山崗

上。即今日的阿拉伯村莊，名叫撒辣凡

者（ Sarafand ）。它位於漆冬之南約十六

公里。自此村莊有通往提洛的大路，十

字軍東征時代，在它的周圍建以城牆，

加以保護。這裡也是主教的座堂區，建

有厄里亞先知大堂，目前此大堂已不復

見，所有者是一座回教人為厄里亞所建

的大殿。

350 匣員狄耳（匣員狄爾）

人名，釋義「天主的禮物」或「天

主的恩惠」。聖經上叫這名的有三人：

(I) 達咪第一軍軍長，依市巴耳的父

親，見編上 27:2 。

(2) 回國以後，管理一百二十八位司

349 - 351 

祭的哈加多耳的兒子，見厄下1 I: 

14 。

(3) 阿拉伯人首領，他曾把亞歷山大

巴拉的頭砍下，送給仆托肋米，

見加上 11: 17 。

351 臣加利E
Zachariah, Zacharias 

「匣加利亞」與「則加黎雅」意義相

同，即「上主已記憶」之意。

(!) 「匣加利亞」’十二小先知中的第

十一位。他與哈蓋同時，但年齡

似較哈蓋為幼。二人同則魯巴貝

耳一起由充軍地巴比倫歸來（厄

上 2﹔厄下 12 ），從事以民的復

興。按匣 I: I- 7 ，區加利亞是貝勒

基雅的兒子，依多的孫子，但按

厄上 5: I J﹔ 6:14 ，他只是依多的

兒子。這是因為作者不提父名，

只提祖名。這位先知大概出身於

司祭家族（厄下 12: 16 ）。他出任

先知職務大約後於哈蓋兩個月，

但任期卻長過哈蓋，按他的著作

來推測，至少要歷時二年，即從

達理阿二年至達理阿四年（ I: I- 7; 
7: I ）。臣加利亞的使命與哈蓋的
相同，即鼓勵並督促充軍歸來的

以民重建聖殿（厄上 5: 1,2 ; 6: 

14 ）。兩位先知怎樣忠誠實踐並

完成了任務，他的著作內有詳細

的記載。後代的經師對匣加利亞

所有的傳說，都無確據，故一概

從略。

(2) 「匣加利亞」’洗者若翰的父親，

依撒伯爾的丈夫。區加利亞屬於

阿彼雅司祭班（路 1:12,13,18,

21,40,59,67 ﹔ 3:2 ）。

見 1139 哈蓋、 1353 洗者若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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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區加利E書
Book of Zachariah, 
Uber Zacha-riae 

本書很明顯的分前後兩篇，即 1-8

章和9-14章。這兩篇的歷史背景、內容

以及文體都各有區別。在前篇裡，先知

勸勉百姓改惡遷善後（ 1:1-6 ），記載了

八項含有象徵意義的神視（ 1:7-6:8 ）。

這些神礙是論及耶路撒冷的復興，敵人

被克服，上主重新居於自己百姓中，司

祭職重被聖化，政治界與司祭界和平互

助，百姓罪惡完全消除。隨後（ 6:9-15)

記錄了先知向大司祭所行的加冕禮儀﹔

最後（ 7-8 ）先知描述獲得正義的百姓要

享受的幸福。後篇與前篇似乎有點脫

節，彼此無甚關聯，文筆全是末世論的

體裁。解經家就這六章（ 9-14 ）的內

容，分析各有不同。筆者以為這六章的

內容，可更合適地分析如下：屈服敵人

之後，那位和平的君王（默西亞）要進

入聖京，建立普世的王國（ 9:1-17)

昔日分散四方的選民，都要歸國團聚

(10:1-11:3 ）﹔善牧與惡牧的比喻（ 11: 

4日：7-9 ）﹔將來（在那一天）異民又要

前來攻打耶路撒冷，但終被上主消滅。

那時耶路撒冷的民眾才要回心轉意，哀

弔「他們所刺透的那一位」’消滅一切

罪污，自j除一切迷信和作假先知的人

(12:1-13:6 ）﹔經過異民最後的攻擊及

天主的拯救之後，耶路撒冷必將成為萬

民敬拜天主的中心（ 14) 
因前後兩篇的區別如此之大，近代

學者大都認為後篇非出於匣加利亞的手
筆，而是他以後的另一位或兩位或多位

作者的作品，但兩篇雖各有特徵，卻彼

此有一個相聯的中心思想：天主用那些

卑微的遺民，來寶路拯救萬民的計劃。

全書好似根據這神學的觀點，來探

討人類的歷史：在人額的歷史中，常有

撒空軍（反對者）的勢力，企圖破壞天主

的計割，但也有天主派遣的使者，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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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他的計劃。最後完成這計劃的，是達

昧的「嫩芽」（依 l 1: 1 ﹔耶 23:5 ﹔ 33:

1 5 ），即那位被自己的百姓「所刺透

的」’正義的，謙遜的救主君王。關於

這些預言的應驗，見瑪21:5; 26:31: ，若

19:37 ：，默 7:7 。按一些學者的意見，匣
9 14暗示充軍前亞述敵國的迫害，或充

軍後大亞歷山大的戰事一有的也說，

該幾章經文也暗示瑪加伯時代的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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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些學說都無法提出有力的證明。

匣加利E歌
The Song of Zechariah, 
Canticum Zachariae 

區加利亞歌，是若翰的父親匣加利

亞，因天主特別的眷顧，在他老年時喜

獲麟兒，在給嬰見行割損命名禮時，有

感於中，而且在天主聖神的默感下，詠

唱了這首滿懷對天主感激之惰的詩歌

（路 1:67-79 ）。這首詩歌可分為兩段：

第一段（ 68-75 ）是歌頌上主，以色列的

天主，因即將來臨的默西亞，實踐了他

曾誓許與以民祖先，以及藉歷代先知不

斷一再許諾的拯救以民的計劃﹔第二段

( 76-79 ）是預言這新生的嬰兒若翰所負
作默西亞前軀的使命。匣加利亞這首詩

歌：「上主，以色列的天主，應受讚

美」’同聖母瑪利亞所詠唱的，「我的

靈魂，頌揚上主」，有異曲同工之妙。

不過聖母瑪利亞特別歌頌天主，有關她

本身所受天主之殊恩，而匣加利亞，身
為司祭，以以民代表的身份，代以民來

稱謝天主﹔而且聖路加在記述這首詩歌

時也明說：「匣加利亞充滿了聖神，遂

預言說」’是以區加利亞這一預言，可

說是舊約裡最末的預言，而同時又是新

約內的第一個預言，這樣微妙地將新、

舊二約聯合在一起，正如日後耶穌論及

若翰所說：「在婦女所生者中，沒有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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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一位比洗者若翰更大的，但在天國裡

最小的，也比他大」（瑪 1 1: 1 l ，路 7:

28 ）。聖教會自古為感念天主救贖的大

恩，將聖母的歌以及臣加利亞的這首詩

歌，編入大日課內，使凡念大日課的人，

每日晨晚以這兩首詩歌來讚美感謝天主。

354 臣默組明
Zamzummim Zomzommim 

族名，也許即是「組明」族﹔按申

2:20 ，這民族是勒法因人的一部份，而

且是「巨人」。這名字的意義是謂「結

結巴巴的人」。他們住於約但河山谷平
原。其餘事蹟不詳。

見 212 頁人。

355 古卡﹝招魂術﹞
Divination Divinatio 
[Necromancy, Necromantia] 

巫術在古東方諸民族的歷史上，是

一種很普遍的宗教儀式，就是以占←，

算卦，算命，問鬼，或求問死者的方式

來知道神明的意旨，並按其意旨的指示

來行動生活。相反地行妖術、魔術及念

咒等，則是非宗教的行為，故與巫術不

同﹔但是因為巫術是求問邪神的方式，

故在聖經上嚴被禁止。

舊約時代的客納罕人、排尼基人、

埃及人、赫特人、亞述人、巴比倫人，
以及一切環繞以民而居的民族，都有巫

術的實行。而這些民族的巫術又上承白

更古老的民族叔默爾及阿加得人，以此

下傳至羅馬人及德意志民族。甚至中國
及日本的巫術亦可能受上述民族的影響

而來，蓋其問實行巫術的方式都很近

似，且有歷史的證據可考。最初的方式

有兩種﹒其一是將一滴油傾入一大碗水

中，而有專人觀察油紋的運行，以預←

未來，這是一般的百姓所喜用的，因為

經濟簡單﹔其二是祭獻一隻家畜 普

通是綿羊，聞其肚腹而觀察其內臟

格外是肝臟一的形態，而推知神旨或

未來之吉兇。此種巫術多被君王或貴族

所利用，因其昂貴複雜。

除上述者之外，其次有解夢，即是

使求問者在神像前睡覺，而所得之夢有

專人解釋之。觀察嬰兒誕生的預兆，研

究人之動作及面貌之特徵，飛鳥之歌鳴

及其飛翔的方向。其次有天象之觀察：

雲彩、狂風暴雨，閃電及風向等。最後

更有星宿之觀研，此後者則需要有很專

門的人材為之。由上所述，我們可以看

出來巫術的普遍，及它的多彩多姿﹔並

且其中有不少的巫術方式，在中國亦自

古至今的流傳於民間。

巫術在以民之中：以民生活在周圓

滿佈巫術氣氛的環境中，不知不覺受了

它的影響，而為它的魔力所驅使，雖然

聖經上自始即有清楚的嚴令，禁此任何

方式的巫術，凡行於以民之間的巫術
（申 18:9 18﹔肋 19:31 ），便視為邪神之

敬禮（肋 20:6 ），且有死刑的訂定（肋

20:27 ）。但在以民的歷史上巫術從未絕

跡，撒烏耳王求問於招魂的女巫（繳上

28:7 ），阿哈齊雅王求問於邪神巳耳則

步布（列下 l :2 4 ），默納舍玉倡導巫術

（列下21 :6 ），致使它遍佈民閱（列下23:

24 ）。米該亞先知斥責君王時代巫術之

盛行（米 5: 11 ），甚至在大難臨頭之際

一巴比倫之充軍 仍有大批的「先

知、占卦師、←夢者、巫士和術士」在

預報吉祥（耶 27:9)

被容許的巫術：天主在舊約時代，

在不敬禮邪神的條件之下，也有時准許

以民求間真天主，為預知未來之事，這

也是避免非法巫術的一種方法，比如黎

貝加之求問上主（創25:22 ），若瑟及達

尼爾之解夢（創41:14-37﹔達2:31 ）等。

217 



356 - 361 畫五

君主應求間大司祭（戶 27:21 ），他們則

借「烏陵」或「厄弗得」’來求間上主指

示未來之事（出28:30﹔撒上23:6,10 ）。

亦有先知及先見者盡此職者（撒上 9:

6 ）。其次有達味經過司祭及「厄弗得」’

求問上主戰爭未來的勝負（撒上 23; 10-

13 ; 30:7 9﹔撒下 2: 1,2 ）。其他的君王
有雅洛貝罕（列上 14 ），阿哈布（列上

22 ），約沙法特（列下 19 ），希則克雅

（列下 19 ），約史雅（列下22 ），漆德克

雅（耶 21 ），都曾經過先知預←未來。

在新約時代，因為毆示業已完備，

此種習俗已自猶太人中消跡，而以信德

及理智來生活。

356 卡步

Kab, Qab 

希伯來文（或阿拉美文）的液體容

量名稱，只一次見於聖經（列下6:25) ' 
故此很難確定它的真實重量，學者們大

都以為它約合二公斤。

見 1195 度量衡。

357 卡納

Cana 

屬阿協爾支派的一座城（蘇 1 9; 

28 ），大約就是現今在提洛之南十二公

里地方的卡加。

358 卡納谷

Wadi Kanah, Arundineti 
Val/is 

一條很小的河流，成為厄弗辣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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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納協二支派的天然邊界。即現今之瓦

狄卡納。它發源於舍根之南，納奧加河

之水，而在約培之北八公里處入地中

海。

359 卡爾頗

Ca 「pus 

特洛阿地方的一位教友，聖保祿大

約在第一次坐監之後（公元44年），曾
在他的家中住過一個時期。臨行時將自

己的外衣、幾卷書、及一些羊皮卷（可

能是舊約抄本），寄存在卡爾頗的家

中，於是保祿寫信給弟茂德，請他於下

次來訪時，一併帶來（弟後4: 13 亦見宗

16:8 ﹔ 20:5﹔格後 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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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意思是「聖女」’位於以色

列的南方邊界上（申 l :20﹔戶 20: 16 ）。

學者們都一致公認，即現在的艾音卡德

士（ Ain Qadis ），因水多而得名。在西
乃山半島的東北端距貝爾舍巴有一百公

里之遙，此地有一著名水泉（戶 20: 2 

等﹔出 17:1-7 ），有時被稱為卡德士的

默黎巴水泉（申 32:51 ﹔則 47:19 ），曾

是聖而且們的居留地（創 16: 14; 20: 1) ' 

又是以民在曠野時的紮營地（戶 13:26 ﹔

20: 1,14,22﹔民 11:16 ）。地形的特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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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山丘，其中一個山丘特別高出，且有

巨石一塊，在其頂上傳為梅瑟打石出水

的巨石。周圍有不少的水井水泉，且有

草地一片，而形成曠野的綠洲。詠29:8

稱之為卡德士曠野，亦稱帕蘭曠野（戶

13:26 ），或親曠野（戶 33:36 等）。梅

瑟打發的12個偵察客納罕福地的探子，

即由此地出發，亦返回此地向梅瑟作報

告。（戶 13:26 ﹔ 32:8﹔申 1:20 等﹔蘇

14:7 ）。科辣黑黨徒的作亂叛變，亦發

生於此（戶 16 ）。向厄東王申請過境許

可的使者，亦由此地派發前往（戶 20:

14,15﹔民 I 1: 16, 17 ）。梅瑟的姊妹米黎

盎於此地壽終正寢，而被埋葬於此（戶

20: 1) 

362 卡爾納殷
Karnaim Carnaim 

城名，意謂「雙角」或「雙頂」

在聖經上亦稱為卡爾尼雍但所指乃同一

地區，故思高譯本將之統一譯作卡爾納

殷。它雖被聖經描寫成牢不可破的堅固

堡壘，卻仍為瑪加伯猶大突破佔領。城

中最著名之建築物，要算是阿塔爾加提

斯女神的大廟（加上 5:26,43,44﹔加下

12 ：訓，26 亦見亞 6: 13 ）。古傳約伯的墳

墓即在此地，有人強調它就是創 14:5所

說的阿市塔特卡爾納殷。

363 卡帕多細雅
Cappadocia 

地名，是小亞細亞中部的一個羅，馬

行省。聖神降臨節那天一五旬節日

－就有不少客居此區的猶太人，在耶

京聽聞伯多祿的首次講道（宗2:9 ）。伯

前書的致候辭中，亦曾提到此地的教會

（伯前 l : 1) 

在舊約時代此區為赫特人所居住，

是他們文化、商業的中心。後被提庇留皇

帝劃為羅馬行省，北以本都（ Pontus ）為

界，東有亞美尼亞（ Armenia ）西有迦拉

達（ Galatia ），南鄰基里基雅（ Cilicia ）。

364 古民族的分佈

Table of Nations, Tabula 
Nationum 

曾有一時，創刊章的「古民族的分

佈」，被人視為極貴重的古代文獻。但

漸漸地學者們看出來它並不是一種科學

的文件，並不能被用為古代地理、歷史

研究的科學根據。

大致說來，它所包括的地區有利比

亞、埃及、努比亞、（蘇丹）、阿拉伯

半島、巴力斯坦、敘利亞、美索不達米

亞（伊拉克）、小亞細亞及黑海的北

岸、愛琴海及其群島、希臘，很可能意

大利的南部及西班牙亦都包括在內。這

大概就是當時作者所有的地理觀念，及

所認識的在這一區域中生活的諸民族。

作者將這些民族皆視為諾厄三個兒子的

後代，北有耶斐特的後裔，南有含的後

裔，居中者是閃的後代。其中有與事實

不合的地方，比如厄藍人雖非閃的後

代，卻被劃歸閃族（創 10:22 ），而雇士

及客納罕人原是閃族人。卻被劃入含的

後裔。哈威拉，舍巳及路得人則有時被

稱為閃的後代（創 10:22，兒，29 ），有時

又於含的後代中出現（創 10汀， 13 ）。由

此我們可以斷定作者劃分這些民族的依

據並不是血統，而主要的是地理及歷

史，亦就是硬性地將居住在南、北、中

部地區的各民族劃歸為諾厄三個兒子的

後代。
但是關於這一點我們不應奇怪，因

為聖經的目的並不是在教訓人人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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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歷史，以及政治演變的科學知識。

而它主要的目的，卻是神學方面的。具

體地說來，在這裡作者的目的，不外是

在指天主對諾厄及其三個兒子的祝福已

完全應驗了（創9: 1 ）。另外值得我們注

意的，是作者將民族的分佈情形說明之

後，將範圍逐漸縮小，終至縮到以色列

民族的歷史。

365 召選

Calling, Vocatio 
見 1840 揀選、召選。

366 史學

Historiography, Historiographia 

史學是一種研究歷史演變過程的科

學，它將人類過去的事蹟按照時間、地

點、人物，客觀地，有次序地書寫出

來。這是現代人們對史學的定義，是現

代學者研究及批判歷史應遵守的法規及

原則。但是聖經的歷史書，已於數千年

之前成書問世，它所用的方法、規則，

所追求的目的，及它書寫時的精神及態

度，與現在的歷史規則、目的、精神，

完全不同。故此以現在的歷史科學技術

來批判聖經歷史及指正它不合法則，不

符事實等錯誤，是最不科學的治學方

法。

1. 聖經的史學

聖經歷史的作者，從來沒有太顧及

歷史文件彼此之間的是否相符合，相對

證，他只是將許多來自不同地區，不同

傳統及不同環境的歷史文件，湊合並排

起來。無疑地這種作法的結果，使聖經

歷史書有彼此之間的矛盾，不和諧及重

複的地方﹔但是聖經的作者對這一點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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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不介意，也根本沒有想到這種作

法，是不合歷史學原則的事（撒下去 16-

18及20:23-26﹔撒上 10: 11 及 19:24﹔撒

上 8: 1-22 ; 10:17-25 12 ：卜25 及 9:1-

10, 16 ﹔ 10:26-11:15 等）。其次，聖經

作者也不注意事蹟發生的時間次第，有

時將兩件發生於相距很遠，不同時代的

史事並列在一處﹔甚至將時間完全弄

錯，而作者卻毫不在乎。有的史事以我

們的眼光來看是十分重要的，及十分有

價值的歷史中心事蹟，作者卻只是三言

兩語地輕描淡寫，一點即過。其他我們

認為毫無歷史價值的瑣碎事件，作者卻

長篇申述，大作文章。其次聖經作者對

數字的用法，與我們現今的作風也完全

不同，多次將數字故意的渲染擴大，致

使這些數字多次已再無學術上數字的價

值，而作者根本就沒有想到這種作法，

是不合事實的﹔當然有些數字的誇犬是

來自抄寫者的疏忽。還有許多自然界的

自然現象，本來是可以用人的理智推理

思素而解釋的，但作者卻直截了當地，

簡單直率地將它視為天主的作為。還有

聖經作者有時採納了民間掌故作為歷史

的資料，我們知道一般無知平民百姓是

富於誇大及幻想的，而作者將這些民間色

彩保存了下來，如加下內不少的記述。

2. 聖經歷史作者的目的

現在的歷史學者是為歷史而寫歷

史，歷史的本身就是他工作的中心及他

科學研究的目的，故他為得到歷史的正

確答案，對寫歷史的法則應謹遵不遠。

但是聖經歷史作者的目的卻迴然不同，

且有天淵之別，他是為了宗教、倫理、

勸人行善避惡，而寫歷史的。既然二者

目的不同，其取材的對象及書寫的方式

也就各異了。聖經作者為達到他既定的

宗教的目的，盡力採取那些他本人視為
重要，及適於證明他倫理言論的資料，

而不限於客觀事實的範圍，因此，很可

能作者只採取某一歷史事蹟的核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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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擴大渲染，大作文章，只要他覺得

如此作法，能使他達到寫歷史的目的一

宗教倫理的目的。

基於上述種種，有不少的人開始攻

擊聖經，以現在歷史的科學原理來批評

聖經的歷史部份，視之為神話，虛構，

及不合客觀事實的傳奇記載等。也因此

否認了聖經的不能錯誤性。聖經的不能

錯誤及歷史科學的真理，好似成了兩個

極端。在這兩個極端之間有聖教會，聖

教會的職責就是保護和解釋聖經，因此

曾有不少教會的學者，基於「讓教」的

理由，想出了各種的理由及解釋，來保

護聖經的不可錯性。不過在這一切努力

之後，問題仍然存在。於是 1905年6月
23 日，聖經委員會通令教會學者：在沒

有明顯有力的相反理由之下，應盡力保

存聖經的「字意」’並按「字意」來解

釋。 1943 年9 月 30 日的「聖神默感」通
諭，更給學者們指出：「解經最基本的

原則是：研究查考及正確的斷定聖經作

者想要說的是什麼」，因此所謂之「字

意」’並不是字句本身的客觀抽象的意

義，而是他們在聖經作者的筆下有什麼

意思，也正因如此，學者們對聖經的意

義不能，亦不應該作任何先天的主觀決

定，而應當在細心研究清楚知道聖經作

者的意思、意向之後，再加以後天的判

斷，為達到這個目的，應注意遵守的規

則如下：

2.1 仔細的研究古東方作者所獨有的

說話敘述的方式﹔

2.2 斷定某一作者生活於何時代﹔
2.3 他生活的社會背境﹔

2.4 他所用的文件及其文件是口傳的
或是筆錄的歷史文件：

2.5 他為了什麼目的而寫作：

2.6 他寫作的對象是些什麼人。

根據上述規則在細心研究之後，很

可能我們會發現，有些聖經卷帳，很久

以來被認為是歷史部份的，而實質上按

聖經作者的原來意思，卻不是歷史性

367 

的，聖經作者只是利用了歷史性的外

衣，來書寫及敘述為能達到他既定的寫

作目的，去口多俾亞傳、艾斯德爾傳、友

弟德傳等。
結論：雖然有過不少的惟理派學

者，仍在誇張聖經的真理被推翻了，但

事實上適得其反，近來對聖經的科學研

究「清楚地證明了以民在寫作歷史時，

遠遠超過了其他古東方民族：一來他們

是寫歷史的最早的民族，二來他們客觀

忠實地將歷史的事蹟述說記載下來，這

當然要歸功於聖經作者所受的聖神默

感，及聖經歷史所持有的宗教倫理的目

的」。

見 2110 「聖神默感」通論。

367 史羅

Shiloh Silo 

城名，關於它原文的意義，有兩種

可能性，其一是「安靜之地」，其二是

「澆灌之地」’是屬於厄弗辣因支派的
一座城市。自若蘇厄時代始，即是以民

的宗教中心（蘇 18:8 10 ; 19:51 ; 21: 1; 
22:9-12 ）。民長時代亦然（民 l 8:31 ）。

直至厄里時代才為培肋舍特人所破壞

（撒上 1:3,9,24 ﹔ 2: I 4 ﹔ 4:3,4,12 ）。在

整個上述時代中，史羅是上主約櫃的所

在地（撒上 3 ﹔ 4，民 21: 19-24 ）。在這

所聖所中，亞納求子得子，即是日後被

獻於此聖所服務，且在此獲得上主散示

的撒慕爾先知（撒上卜3 ）。此聖所便是

以民年年前來朝聖敬禮的惟一宗教聖地

（民21: 19﹔撒上 l :3 ）。撒羅滿時代的阿

希雅就是史羅出生的先生日（列上 l 1:29; 

12:5 ; 14:2-4; l 5:29﹔編下 9:29 ﹔ IO:

15 ）。當巴比倫的代理長官革達里雅被

殺後，→批史羅的忠、於上主的居民，亦

相繼在米茲帕被依市瑪耳所殘殺（耶41: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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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者業已證實史羅就是今名色

依隆（ Seilun ）的一座廢址，位於只特耳

之北約十五公里處，距耶京通往納布路

斯的大路約三公里，位於大路之東部，

在納布路斯之南十八公里處。自公元前

2000年已有人煙在此。民長時代（公元

前十二至廿一世紀），是它全盛的黃金

時代。至以民君政時期開始衰敗，終至

完全被放棄。但在希臘、羅馬及拜占庭

時代重新興起，且有五、六世紀的兩座

古基督教堂被發掘出土。

368 史米

Shimei Semei 

聖經上不少人的名字，意謂「上主

傾聽了」

(1) 革爾雄的第三個見子，肋末的孫

子（出 6: 17 ：，戶 3:18,21 ：，編上 23:

7,10：，匣 12: 13 ）。

(2) 本雅明支派人，革辣的兒子，居
住在巴胡陵，當達味逃避阿貝沙

隆的叛變而來到巴胡陵時，曾受

到史米的惡毒咒罵及投石襲擊，

藉以替撤烏耳全家報仇雪恥。達

味只好逆來順受，並且阻止阿彼

瑟、殺死史米（撒下 16:5-13 ）。但

在叛敵平息之後，史米卻帶領了

一千本雅明人士前來歡迎達昧，

以示前非，並表效忠之意。阿彼

瑟仍決心要將他殺死，達味卻起

誓一定要保全他的性命（撒下 19:

17 24 ）。那知達味本人在臨終前
卻仍憶前辱，囑咐撒羅滿報仇

（列上2:8,9 ）。撤羅滿果然將史米

軟禁於耶京，不准其出城活動，

否則性命難保。三年後史米冒然

出城追捕逃僕二人，直至加特，

將僕人捉住，但在回京的路上，

卻被君王打發的貝納雅殺死（列

222 

畫五

上 2:36-46)

(3) 肋末人，默辣黎的後代，里貝尼

的兒子，烏臣的父親（編上 6:

14) 

(4) 西默盎支派人，匣雇爾的兒子，

史米生有大批子女，計有十六個

兒子，六個女兒（編上4：詞，27 ）。

(5) 肋末人，雅哈特的兒子，齊瑪的

父親皆為革爾雄的後代（編上 6:

27 ,28) 

(6) 本雅明支派人，是一個耶京家族
的族長（編上8:21 ），亦名舍瑪。

(7) 肋末人，是達味時代第十班的歌

詠者（編上 25: 17) 

(8) 辣瑪地方人，曾經主管達昧的葡

萄園（編上 27:27)

(9) 當阿多尼雅野心叛變時，他曾經

同其他的一些重要人士，擁護了

撒羅滿及達味（列上 1 :8 ），可能

是厄拉的兒子（列上 4: 18) 

( 10）勒烏本支派人，是哥格的兒子，
米加的父親（編上 5:4,5)

( 11 ）肋末人，赫曼的後代，在希則克

雅執政時，曾經參與清除聖殿的

工作（編下 29:14-16)

( 12）是希則克雅圖王時代的肋末人，

曾經協助他的兄弟苛納尼雅管理

聖殿中的什一之物（編下 3 1 : 

12) 

(13）本雅明支派人，克士的兒子，雅

依爾的父親，是摩爾德闊的前輩

（艾 2:5)

(14）是猶大王家的後代，培達雅的兒

子，則魯巳貝耳的弟弟（編上 3:

19) 

(15）由充軍之地歸來的肋末人，聽厄

斯德拉之命，將自己的外邦妻子

休掉（厄上 10:3)

(16）哈雄的子孫，聽命休外邦妻者

（厄上 10:33)

(17）巴尼的兒子，亦是從命休外邦妻

子者（厄上 10:38)



五畫 369 - 373 

(18）達味的兄弟，亦名史默亞（撒下

21 :21) 

369 史孟

Simon 

猶大支派人，生子有阿默農、陵

納、本哈南和提隆（編上 4:20 ）。有人

以為這個名字，除了是固有人名之外，

也更是家族名稱。

OUU MW hHJMM 湖
帥
的

門H
U
A
r’

n
H

rMO

@ 

M
吩
咐

w

f
t
s

布

爾
九
t

E
詞
h
m
w

2

．
』
H

門
U
O

H
苟
，
n
b
E
」

nu ?t 司J

一條河流名，四次見於聖經，被指

為聖地最南方的邊界河，是以應在埃及

的東北地區（蘇 13:3﹔編上 13:5 ：，依 23:

3﹔耶2: 18 ）。至於它確係甚麼河流，至

今未能斷定，學者們的意見也未能統

一。主要的意見有二，其一是汎指尼羅

沌，其二是指尼羅河的一條支流而言。

由聖經上的描述視之，似乎後者的意見

更為正確。

371 史羅E

Shiloah, Siloe 

水池名，有「打發」的意思，是耶

京的一個蓄水池。這個水池的造成是引

領基紅水泉的水，經過一條長半公里的

地下隧道注入而成。這件耶京古代的偉

大工程，是猶大國王希則克雅的傑作。

其目的是將城外的食水引入城內，以備

因戰爭而被敵人包圍困守城內時之需

（見編下 32: 30 ; 列下 20:20 ﹔ 德 48:

17 ）。依撒意亞先知在預言猶大將受懲

罰時，曾提及到這個水池（依8:6 ，亦見

22:9及厄下 3: 15 ）。新約上耶穌治好胎

生的瞎子時，當叫他來此池塘洗濯眼睛

（若 9:1-11)

現在阿刺伯人稱之謂史耳汪池或簡

稱「水池」、「水塘」。它的長度約有

16公尺，寬四至五公尺，在耶京的東南

部。公元五世紀時，曾建有一座基督教

堂，此堂壞於阿刺伯人之手，而在它的

廢址上建立了一座回教寺。

公元 1880 年的元月於偶然間，在

地下水道進入水池的入口約六公尺處，
發現了一塊刻在岩石上的碑文記錄，此

文件共有六行，以古典希伯來文寫成，

它記載了穿鑿隘道的歷史，隧道的長度

及高度，是一件十分有歷史價值的碑

文。考古學家已證實這個碑文，應是公

元前 700 年左右的作品，也就正是希則

克雅國王的執政年代（ 731-693) 

372 史默紅

Simeon 

哈陵的數個兒子之一，充軍歸來

後，聽厄斯德拉之命，將自己的外邦妻

子休棄（厄上 10:31)

373 史默龍

Shimron, Semeron 

客納罕的一座城市，意謂「守

衛」’此城的君王曾與哈祥爾的國王雅

賓聯盟，反抗進佔聖地的以色列人，但

被若蘇厄所擊敗（蘇 l 1: 1 ）。此城後來

被劃歸與則步隆支派（蘇 19:15 ）。它就

是現今位於納匣肋西方約十二公里處的

色慕尼雅（ Semuniyah ）廢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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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 史納爾

Shinar Sennaar 

地名，其意不詳，按聖經的記載，

是尼默洛得建國的地區（創 10: 10 ），也

是人們在它的一塊平原上，建造巴貝耳

塔的地方（創 11 :2 ）。它的一個國王名

阿默辣斐者，曾經與厄藍主革多爾老默

爾聯盟，卻被亞巳郎突襲戰敗（創 14: 1-

17 ）。按照依撤意亞的預言，上主要從

這裡「贖回他百姓的殘存者」（依 l 1 : 

11 ）。巴比倫王拿步高搶劫耶京後，將

聖殿的器且帶來史納爾地方（達 l :2 ）。

區加利亞在神視中所見的「厄法」’亦

被運來此地（匣 5: 11 ）。至於史納爾確

係何地，學者們的意見頗有出入，但基

於達 l :2 及其他歷史文件的記載，就是

後曰特別著名的巴比倫地方，似乎更為

正確。

見 219 巴比倫。

375 史斐辣
Shiphrah, Sephora 

見 2178 漆頗辣。

376 史沙克

Shishak, Sesac 

利比亞人色舍克的後代。在埃及稱

王（ 945 927 ），建立埃及第二十二王

朝，定都於尼羅河三角洲東部的步巴斯

特，是謂舍商克一世法郎（舊約稱之為

史沙克）。此時正值以民分裂的前夕，

創建北圓的雅洛貝罕逃亡於埃及，受到

史沙克的保護善待。公元前 931 年以色

列正式分裂為南北朝，雅洛貝罕為北國

以色列王，勒哈貝罕為南國猶大玉。不

久之後，也就是在勒哈貝罕稱王的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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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正當以民因分裂而過度艱難衰弱

的時代，史沙克乘虛而入，進攻巴力斯

坦，勒哈貝罕大敗，只有賠款納貢，將

大部份聖殿及王宮中的寶藏貢獻出來，

以求自保（見列上 11 :40 ﹔ 14:25,26﹔編

下 12:2 9) 
聖經上的這段歷史記述，由埃及卡

爾納克（ Karnak）城的壁畫及碑文上，

得到完全的證實。在是役中，史沙克所

攻佔的巴力斯坦的城鎮鄉村竟達一百六

十之多，其中三分之一是屬北圓的城

市。奇怪的是耶京的名字竟不見於上述

文件中，這可能是由於勒哈貝罕大批的

金銀貢獻而得以幸免之故。

考古學者以為在埃及的塔尼斯發現

了史沙克的「木乃伊」屍體，它著有法

郎的輝煌服飾，並戴有金質的面具，在

彼布羅斯亦發現了史沙克的座像一尊，

並在默基多有史沙克的石碑出士，足證

當時這位法郎的勢力曾伸至上述各地。

377 史托頗里

Scythopolis 
見 736 只特窩。

378 司祭、大司祭 i神晶l
Priest, Sacerdos; The High 
Priest, Summus Sacerdos 
[Sacrament of O「der,

Sacramentum Ordinis] 

自有人類以來，就有祭耙（創 4:3-

7 ）﹔既有祭耙’就有主持祭紀的人

司祭。

1. 名稱
司祭，希伯來文作“Kohen”。此字

的原意尚無法考定，但在聖經內用以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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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的司祭，亦用以指邪神的司祭（創

41:45﹔出 18: 1 ﹔列下 10: 19 ）。此字卻

無陰性，因為以民從來不以為能有女司

祭。指外教司祭，聖經上尚用

“Komer”。此字的本意原謂「興奮」、

「激昂」’因為外教的司祭舉行祭前前

後，常表示一種熱狂出神的態度（歐10:

5﹔索 l :4 ）。「肋未」（ Levi ），意謂「依

戀」’「結合」（創 29:34 ），聖經內平

常以此字指稱比司祭低一級，在聖所或

聖殿內服役的肋未支派的人，但有時也

用以指稱司祭﹔不過平常多半與「司

祭」一字聯用，表示司祭是出於肋未支

派的可祭（申 18: 1: ，蘇3:3﹔耶33:18,21 ﹔

編下 23: 18﹔則 44: 15 ）。近來有些學

者，自語源學、宗教比較學，推究「肋

末」一字的原意，來解釋舊約的可祭制

度，和司祭制度的演變，創立了一些學

說。這些學說原是為解釋經學上的一些

困難，但結果反而自相矛盾，使問題更

加困難，愈難解釋。

七十賢士譯本「司祭」作（／ereus) ' 

意謂「屬神的人」。拉丁通行本「司祭」

作（ Sacerdos ） ，意謂「神聖的人」

「大司祭」作 （ Pont許x ） 以「大可祭」為

神與人之間的橋樑，立於天地之間的中

保。由此「司祭」一字，亦含有中保之

意。

2. 由來

司祭的由來是由於祭舵。祭昶有私

人的，有團體的：私人自獻祭肥，他執

行的固然是司祭的任務，但平常卻不以

他為可祭。在未有成立司祭制度以前，

代表團體舉行祭耐的是各團體的首長：

家庭有家長，部落有酋長，民族有族

長，國家有君王（創 4:3-7 ﹔ 8:20-22 ﹔

12:7 ; 14:18; 31:54 ）。在成立司祭制

度以後，舉行祭而就專成了可祭的任

務，司祭代表私人或團體依儀舉行祭

肥，因而有了教權和政權之分。這種制

度由簡而繁，隨時演進。古代各民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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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都有自己的可祭制度，今就聖經所

載，來討論以民的司祭制度。

3 制度

祭前既是由人↑生而來，由祭耙而產

生的司祭，亦可說是由人性而來，為

此，凡是民族必有其司祭制度，以民又

何能例外﹔所不同的只是以民的司祭制

度，不只是人的制度，而也是天主的制

度，因為天主曾參與其事，含有天主敢

示的成分。惟其如此，所以以民的司祭

制度分兩期：梅瑟前期和梅瑟後期。

3.1 梅瑟前期

在梅瑟以前，以民尚只是一個家

庭，除保存他們祖傳對惟一神信仰以

外，其餘的宗教生活方式與當地的民族

大同小異，家長代表家族舉行祭記。這

一現象在梅瑟制定禮儀和司祭制度以

後，以民進佔許地初期，因一切尚未就

緒（申 12:8﹔民 17:6 ﹔ 21 :25 ），不時仍

然出現（民 6: 11 32 ﹔ 13:8-25 ）﹔直到

達味、撒羅滿王朝奠定大統，才有了定

型，依據梅瑟法制制定了司祭制度。

以民僑居埃及，為時凡四百餘年

（創 15: 13 ：，出 12:40﹔迦 3: 17 ），為時

不為不久，但聖經上對於他們在埃及的

宗教生活，卻隻字不提。然而我們知道

埃及是多神教最盛行的地方，以民與埃

及人雜居共處凡四世紀，對於他們的宗
教不能不有所認識，在自己的僑居地哥

笙（創 47:112 ），也過自己的宗教生

活，何況若瑟的妻子還是出自司祭家的

閏秀（創41 :45 ），梅瑟日後娶的又是米

德楊地司祭的千金（出 2:21 ）。但以民

在埃及時，誰任司祭？是否梅瑟所屬肋

未支派人士，在埃及時就己任司祭職務

（出 2: 1 ; 19:22) ？無法考定（參見撒上
2:27,28 ）。但有一點我們卻可斷定，即

天主由埃及引出以民來，是要他們成為

自己的民族，司祭的民族，向自己獻祭

（出 3: 12，時， 4:21 23 ; 5: 1-9 ），因為只
有他是創造一切的全能的天主，配享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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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人只應承認他是上主，「雅威」（出

6:2-9 ﹔ 19:3-6 ）﹔所以特選了梅瑟和亞

郎兩兄弟來完成這一任務，藉梅瑟制定

了亞郎品位的司祭制度（出 4:14-17 ﹔

28: 1 ﹔希 7:11-14)

3.2 梅瑟後期

以民出離埃及，來到了西乃山下，

天主以梅瑟為中保，與以民訂立了盟

約，頒布了法律（出 19-23 ）。法律的中

心是祭靶，因為以民是一司祭民族，聖

潔圓民（出 19:6 ﹔ 依 61: 6 。加下 2:

17,18 ）﹔為此，凡是法律，不論是民事

法，刑事法，或是聖潔法，無不與祭靶

有關：且以祭祖簽定了盟約（出 24: 1-

8 ），依據盟約制定了敬禮（出25-40) , 

而有了固定的祭儀和司祭制度（出29: 1-

9﹔希 5: 1-4) 

舊約的司祭制度分三級：大可祭、

可祭、和肋末。

3.2.1 大司祭

凡是團體制度，總有一位為首。司

祭中為首的是大司祭，為此，稱大司祭

為司祭長（列下25: 18﹔編上27:5﹔編下

31: 10﹔厄上 7:5 ），或最高司祭。（肋

21: 10﹔戶 35:35﹔編下 34:9﹔厄下 3: 1 ; 
臣 3: 1 ），或受傳的司祭（肋 4:3 ﹔ 6:

15 ），或直接簡稱為司祭，以之代表其

餘的司祭。首任此職的是亞郎（出27: 1 

28:5 ; 40: 12, 13 ），以後由亞郎司祭家族

中為首者繼任，平常大抵為長子，除非

他有阻礙或缺陷（肋 16:32-34﹔戶 3: 1-

4﹔編上 5:27-41 ﹔ 24:1-5 ）：這為以民

是一永久的法令（出 29：凹，30 ﹔ 40: 15 ; 
肋 6:8,9,15 ）。但後來政治參與教權，

或教權參與政治，因而有了當政者罷免

選立大司祭（列上 2:26,27,35 ），或大

司祭獨攬政教大權的事。這種現象尤以

公元前二世紀，至公元一世紀為甚。於

是大司祭的職務就再不成為終身的職

務，司祭長不但指在位的大司祭，也指

離位的大司祭，或他們家屬中的司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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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竟同時有兩位大司祭。大司祭就職

的年齡不見載於經典，相傳是二十歲。

3.2.2 司祭

首任司祭職的是亞郎的兒子。亞郎

家屬中，凡是男性，除非有法定的阻礙

或缺陷（肋 21:16-24 ），為首的為大司

祭，其餘為司祭：這是一條永久的法令

（出40:14-16 ）。可祭階級既盡屬亞郎子

孫，為此，稱亞郎的子孫為司祭（肋 I : 

5﹔戶 3:8 ﹔ 10: 8﹔蘇 21: 19﹔厄下 10:
兒， 39 ）。又因司祭全屬於肋末支派，為

此，稱他們為肋未司祭（申 17:9 ﹔ 18: 1 ; 
蘇 3:3,8﹔耶 33:18,21 ）。稍後，因大司

祭雖同出於一家族，但由於所屬直系祖

系不同，故用祖系之名來指稱司祭，如

區多克肋未司祭（則 43: 19; 44: 15 ）。

匣多克是出自厄肋阿臣爾祖系，厄貝雅

塔爾是出自依塔瑪爾祖系。達味王朝當

時和以後（撒下 1 5 ：日－ 29 ﹔ 列上 2:

27 ,35 ），以回多克系司祭為正統，故有

此名稱。

見 338 區多克。

3.2.3 肋未
肋未是在會幕，或聖所，或聖殿

內，協助司祭舉行敬禮，奉獻祭舵的肋

未支派人士。肋未支派亞郎家屬的男性

為司祭，肋未支派其餘家屬的男性即為

肋未（戶 16:8 11 ）。天主以逾越奇蹟救

以民出離了埃及，保全了他們的長子，

所以他們的長子就屬於上主，應歸於上

主（出 13: 11 16; 34: 19-20 ），但天主
後來卻自願以肋未人來替代他們的長

子，如長子的人數多於肋末人，多餘的
長子就應以贖金贖回（戶 3:40 51 ）。天

主選肋末人代以民長子在自己的聖所內

服務，是因為肋未人富於熱忱（出 32:

25-29 ）。從此俗人不得再接近聖所，

違者處以死刑（戶 3:5 39 ﹔ 8:13-19 ）。

以上是歷來聖經學者，依據梅瑟五

書分析亞郎司祭品位的司祭制度，歸納

所得的三種不同的等級。白十八世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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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學者對於梅瑟五書的成書問題，創

立了一些新學說，以現有的梅瑟五書是

由不同時代的文件，和不同時代的編

者，湊合而成的，關於這一點，參見梅

瑟五書。集這些學說大成的是委耳豪森

( J. Wellhausen ）。依他的意見，舊約司

祭制度最初只分大司祭和司祭，肋未與

司祭並無分別，肋未成了比司祭次一等

的人物，是在充軍以後，出於厄則克耳

的制度（則44:4 16 ）。他根據進化理論

來衡量宗教思想和歷史，以為惟一神論

只能是宗教史的最後演變。像五書內對

惟一神的敬禮和司祭制度，只能出現於

充軍後厄斯德拉時代。五書內關於敬禮

祭胞的成分，都是出自「司祭文卷」，

而這一文卷又最為晚出，約在公元前

500 年至 450 年間。梅瑟五書自公元前

七世紀以來，陸續經過一些人改編修
訂，至公元前四世紀左右，修訂「司祭

文卷」的編者，再將梅瑟五書全部加以

改編，而有了現今的梅瑟五書。五書的

統一性應歸功於這位傑出的編者。他能

有這番成就，自然該是一位經師，有些

學者以為即是厄斯德拉。委氏為證實他

的學說，就將充軍以後的經典，如則、

厄上下，和充軍以前的經典如蘇、民、

撒上下內，關於祭肥和司祭制度的記

載，兩相比較，指出敬禮制度進化演變

的過程，以證明梅瑟時代決不能有這樣

完善的禮儀制度，和一些前後不相同，

或竟自相矛盾的規定。這一學說有其可

取之處，但因有不少之處言過其實，無

所依據，始終受到了一些學者的反對。

3.2.3.1 五書的最後編者是該認識充軍以

前的經典的，﹛可以他改編五書而

記載了這些事實和條例，是為與

後世的記載相矛盾，或是為自欺

欺人？
3.2.3.2 在西乃曠野的以民不能視為尚未

開化的民族，他們在埃及寄居了

四百餘年，埃及當時的文化相當

高，何況梅瑟尚是受過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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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出 2: 10﹔宗 7:20-22 ），所
以他們在曠野能制出這樣的法律

和制度。

3.2.3.3 梅瑟制定法律和禮儀制度，是為

進據客納罕地後道行，自然有些

條文不適於當時的曠野生活。

3.2.3.4 禮儀制度雖隨時代環境有所變

更，但基本原則則不變，否則就

不是變更，而是廢除。

3.2.3.5 委氏以為一些在梅瑟時代不可能

有的事，如文字和約櫃等，現在

由考古學已證賞，遠在梅瑟以

前，就有文字和類似約櫃的事

物。

3.2.3.6 則的－ 48 九章所述，是一「神

視」’先知依據以往的一些事蹟

和法律、來說明未來的復興該是

如何的聖潔、光榮、偉大﹔其中

含有不少的象徵和寓意、不應照

字義去解釋，或考訂當時與舊日

制度文物的異同。

4. 祝聖

大司祭和司祭的祝聖與就職禮，肋

8﹔ 9 兩章記載的頗為詳盡。參見出 28-

29; 39: 1 32; 40: 12 15 。梅瑟奉上主命

主禮殺牲舉祭，首先祝聖祭壇和聖所內

的一切用具，然後祝聖亞郎和他的兒

子，授與為大司祭和司祭的職務。祝聖

和就職禮當眾舉行，且為期七天（肋 8:

4,5,31-35 ）。首先叫亞郎和他的兒子沐

浴取潔，然後給亞郎穿上全套祭服，在

用聖j由祝聖會幕、祭壇和所有的祭器以

後，就將油倒在亞郎的頭上，祝聖他為

大司祭。以後叫亞郎的兒子前來，給他

們一律穿上祭服，協助大司祭舉祭，盡

可祭的職務。

最初，司祭受祝聖時並不傳泊，後

亦傅油但似乎不是頭而是手、因出 28 ﹔

41記載，司祭祝聖禮含有兩種動作：一

是傅油，二是「充滿手」（參見出 30:30 ﹔

40: 15 ）。「充滿手」一語的含義，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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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不一，大抵不外是謂：以抽傅司祭

的手，將祭品放在他手內，表示他以後

有權獻祭，盡司祭的職務。祝聖大司

祭，將油倒在他的頭上，表示他為司祭

首領，其祝聖禮與祝聖君王無異。

傅泊畢，奉獻贖罪祭祝聖祭壇（肋

8:14-17 ），為亞郎和他的兒子舉行全熔

祭（肋8:18-21 ），然後舉行祝聖祭祝聖

亞郎和他的兒子為司祭（肋8:22-30) ? 

最後舉行祭宴（肋8:31-32 ）。第八天，

亞郎和他的兒子正式就職，舉行就職的

贖罪祭和全矯祭（肋 9:1 14 ），然後為

人民舉行各種祭祖（肋9:15 21 ）﹔最後

舉行祝福在場的民眾，於是禮成散會

（肋 9:22)

肋末的祝聖禮，見載於戶8:5-22 。

這祝聖禮亦是當眾舉行﹔但依儀式看

來，只是一種潔淨禮，與取潔禮大同小

異﹒首先灑以取潔水（戶 19:1 10 ），次

剃除全身，洗j條衣服，再次奉獻贖罪祭

和全矯祭。在奉獻以先，全體會眾覆手

在肋未身上，亞郎以搖祭儀式將肋未獻

於上主，作為以色列子民的獻儀，以代

替以民長子事奉上主（戶 3:12,13﹔出

13:11-16 ）：然後肋未按手在兩頭公牛

慎的頭上，一隻獻為全燭祭，一隻獻？為

贖罪祭。禮畢，肋末方可進入會幕，在

亞郎和他的兒子領導指揮下，為以民在

會幕內服務，為以民贖罪，免得為凡夫

的以民，因接近聖所而遭受英禍（戶 l ; 

51 ﹔ 3:5-10 ﹔ 18:2-6 ）。為此，司祭是天

主選定委派來代表自己接受人的祭品，

為人舉行祭租的人﹔肋未卻是以民獻與

天主以代替自己的長子的人。天主將他

們交給亞郎，要他們協助亞郎和他的兒

子執行司祭職務，如此，全民族就無異

實成了一司祭民族。因肋未並未受祝
聖，所以肋未紀內不見記載有關肋末的

事，只在 25:32-34 附帶提及了肋末的

事﹔他們的事跡多見載於出、戶、申三

書內，尤以戶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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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服裝

有司祭制度，就有司祭制服。司祭

制服亦稱司祭禮服或祭衣。司祭制度有

等級，司祭制服亦有等級，最莊嚴，最

隆重的是大司祭的禮服，其次是司祭，

再其次是肋末（出 28:2,3,40 ）。司祭禮

服全部為細麻材料，不用毛線（出 28:

39﹔肋 16:4：，出 25:4 ﹔ 28:5,15,31,33 ﹔

39:2-5,8,24 等處「朱紅色的毛線」’原

文只作「朱紅色線」。參見德 4 5 
12, 13) 

5.1 大司祭的禮服

出 28:29﹔肋 8:7-9﹔德的：9-16 , 
有詳細的記載。他的禮服，除司祭一律

應穿的細麻短褲和長袍外，有：

5.1.1 用金線，紫色、紅色、朱紅色
線，和拾的細麻線織成的「厄弗

得」’以及用同樣材料編成，沿

兩肩懸掛’沿兩腰繫住「厄弗得」

的帶子。肩帶上面左右各有一塊

紅瑪璿石，每塊上面刻有六支派

的名字，般在金框內，用金線鏈

繫在兩屑的繫帶上（出 28:6 14; 

39:2-7) 
5.1.2 用同樣材料織成，帶在胸前，當

作舉行判斷工具的四方形的胸

脾。胸牌上面按有四行寶石，每

行三塊，共十二塊，每塊上面刻

有一支派名字。胸牌內藏有「烏

陵」和「突明」。大司祭為人民求
間上主，來到上主面前，胸前常

應帶上胸牌（出 28: 15-30; 39:8-

21 ）。參見「烏陵」和「突明」。

5.1.3 穿在「厄弗得」下面，較「厄弗得」
稍長的紫色無袖長袍。其下周圍

飾以用紫色、紅色、朱紅色線織
成的石榴和金鈴錯、一個石榴一

個金鈴錯，走起路來叮噹作響，

使人知道他在聖所內往來執行任

務（出 28:31-35; 39:22,26) 
5.1.4 戴在頭上的禮冠。禮冠和冠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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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用細麻做成或編成的。禮冠

前面，用紫帶繫有一塊金牌，金

牌上刻有「祝聖於上主」的字樣

（出 28:36,38﹔德 45: 14﹔智 18:

24) 

5.2 禮服的穿法

先穿長衣，後穿為佩帶「厄弗得」

的無袖長袍，佩上「厄弗得」和胸牌，

繫上「厄弗得」的帶子，戴上禮冠，將

金牌繫在禮冠上，全套禮服就已在身

（出 29:5,6﹔肋 8:7-9 ）。大司祭舉行隆
重祭典時，常應穿上全套禮服，只有贖

罪節目除外。這一日，大司祭舉行贖罪

禮時，只穿亞麻短褲，亞麻長衣，繫上

亞麻腰帶，戴上亞麻頭巾（肋 1 6: 

4,23,24 ）。

司祭的禮服見載於出28:40-43 ，共

分五樣：

5.2.1 白腰至大腿，遮蓋下體的亞麻短

褲（出 20:26)
5.2.2 渾然用麻線織成，長至躁的長白

衣﹔

5.2.3 繫在腰間的亞麻採帶﹔

5.2.4 戴在頭上的亞麻祭巾。

5.2.5 此外，似乎尚有亞麻做的「厄弗

得」（撒上 22: 18; 參見撒下 6:
14 ）。司祭禮服全部應是亞麻做

的（則44:17,18 ）：既已被祝聖，

就只能在聖所內穿（出 29:21 ﹔肋

6:4 ﹔ 8:30﹔則 44: 19 ）。在聖所內

盡職時，赤足，因聖所是聖地，

故不可穿鞋（出 3:5﹔蘇 5: 15﹔參

見出 29:20)

肋末的禮服，梅瑟法律沒有明文規

定（戶 8:5 25 ），但後來肋未盡職時，

似乎都一律穿上細麻長衣，腰間繫上亞

麻腰帶，見編上的：27﹔編下去 12 。

6 職務
大司祭、司祭和肋末，有各自當盡

的職務。這些職務雖因時代和生活的環

境有所改變，但基本上與梅瑟法律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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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相符合、因為這些改變，都不過只是

依據梅瑟法律，對時代生活因時困地制

宜的適應。

大司祭的職務，除司祭應盡的職務

外，還主管聖所或聖廠內，一切關於禮

儀和祭蔽的事，後來也主管廠內的財政

（列下 12:5-17 ﹔ 22:3-7 ）。他是天主與

人民間為首的中保，奉獻主要的祭靶，

每年一次在贖罪節日，帶著火盤、乳香

和牲血，進入帳鰻後面的「聖所」’即

「至聖所」約櫃上的贖罪蓋前，獻香灑

血，為自己和家人，以及全體人民贖
罪。間或也參與政事，主持會議，給君

王舉行傅油禮（列上 1:7后，呵，列下 l 1: 

12 ）。充軍以後，以民的政體政權從未

正式恢復，大權遂漸漸落於大司祭之

手﹔到了公元前二世紀，實行政教統一

政策，大司祭亦為國家元首，獨攬政教

大權，以形同參議院的「公議會」

( Synedrii 

8﹔加上 12:6﹔加下 1: 10; 11 :27 ）。這

種現象宜至q公元一世紀。

司祭的職務分別之，不外：

6.1 在聖所或聖殿內事奉上主，奉獻

供物祭品（戶 16-18:2 ），作天主

與人民間的中保，為人民贖罪取

潔，代天主祝福人民。

6.2 教授人民天主的法律，指引人民

奉行天主的旨意（申 17:18-13•

21 :5 ; 33: 10 ）。為此，司祭應熟

悉經典，應心體力行，以身作

則，否則就難免不有虧職守（歐4:

4-1 l ﹔拉 2 :4-9 ）。固然，司祭與

先知同是教導人民，但司祭傳授

的是「天主的法律」’先生日傳授的
卻是「天主的話」﹔可祭是世襲

的，先知卻是臨時召選委派的，

且自公元前五世紀以後，就絕少

見先知出現（耶 l 8: 1 k 則 7:26 ﹔

加上 4:26 ﹔ 9:27 ﹔ 14:41 ）。充軍

以後，又出現了會堂，有了經師

替代司祭傳授講解經典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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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算是歷史上的一演變。

6.3 代人民請求詢問上主的旨意。這

原是大司祭的職務，但後來也成

了司祭的職務（出 28:30﹔撒上 2:

28 ﹔ 14:18,19 ﹔ 23:9-12﹔厄上 2:

63 ）。德的：7-27 ，實是對司祭和

司祭職務，盡善盡美的一概括敘

述。

到了達味朝代，司祭分二十四班

（編上 24: 1 9﹔參見厄上 2:36-39﹔厄下

7:39-42 ; 12: I 汀， 12-21 ﹔路 l :5 ）。除大
慶節全體應值班外，平臼輪流每值班一

星期﹔安息日晚祭前換班。二十四班

中，以大司祭為首，其次是副大司祭

（列下 25: 18 ），聖骰主席或總管（編下

31: 13﹔厄下 l I: 11 ）。到了公元前後一

世紀，又有了聖殿警官（宗 4:1 ﹔ 5:24)

和司祭長（~馬2:4﹔路口：52﹔若7:32 ）。

因大司祭己非終身職務，且任期無定，

所以在新約內司祭長指在任大司祭，指

前任大司祭，亦指司祭班的班長，或大

司祭家屬中的司祭。

使司祭成聖的是上主，上主是聖

的，所以司祭常應是聖潔的，免使上主

的聖名、聖所、聖物、聖祭，受到站污

和褻潰（拉2: 1,2 ）﹔為此司祭，執行任

務時，不可飲酒（肋 10:8,9 ﹔ 則 44:

21 ），不可接近女人（出 19:15,22﹔肋

15: 16-18﹔參見撒上 21 汀，6 ）。大司祭

不可接近任何死人的遺體，不可披頭散

髮，撕裂自己的衣服致哀。至於司祭，

只可接近至親骨肉，如父母兒女，兄弟

和未出嫁的姊妹的遺體﹔姻親的遺體概

不許接近﹔不可剃光頭髮’修剪鬚邊，

紋身割體。大司祭只可娶本族的處女為

妻、司祭只可娶本族的處女，或寡婦為

妻（肋 21 ：卜的﹔厄上 10:18,19﹔則 44:

20-27 ）。身上有殘缺，或眼瞎腳跛，

或斷手斷足，或背駝矮小，或眼生白

嶺，身生癖病，或無生殖能力的，一概

不准執行司祭職務，只可享用分食供品

和祭物（肋 21:16 23 ）。至於司祭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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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齡，聖經上並沒有記載，但相傳是

二十，或二十五歲。

肋末的職務：昔日是遷徙營幕時，

搬運會幕和其中的一切用具﹔紮營後，

支搭會幕，照管會幕，協助司祭執行任

務﹔聖殿建立以後，在聖殿內服務，有

時也執行以往司祭執行的事務（戶 l :47 

54 ﹔ 3:5 －呵， 4: 1-33﹔編上23:28 32 ）。

服務的年齡隨時代和職務的性質而有所

變更，最初是三十歲（戶 4汀，白，沛，47 ﹔

編上23:3 ），或二十五歲（戶8:23,24) ' 

後改為二十歲（編上23:24 27﹔編下31:

17﹔厄上 3:8)
達味撒羅滿時代，肋未分為四級：

一級在聖殿內協助司祭行祭，二級當任

判官和書記，三級專看守門廊，四級專

司歌唱聖詠。

除當任判官和書記看的一級外，其

餘三級都又另分班次：在聖殿協助司祭

的分二十四班（編上 23:6-32 ﹔ 24:20-

31 ）﹔在聖殿專司歌詠的亦分二十四班

（編上 25﹔參見編上 16:37-43 ）。看守

門廊的雖分班次，但班次數目卻不甚分

明，見編上 9:17-27 ﹔ 26 ：卜 19 。厄斯德

拉和乃赫米雅回國後，仍依照司祭和肋

末的班次，登記司祭和肋末的人數（厄

上 2:36 42﹔厄下 7:39-45; 11:10－峙，
12:22-26,44-47 ）。肋未退休的年歲是

五十歲﹔退休後仍可指導協助自己的兄

弟肋末服務（戶 8:25,26 ）。服役期間，

常應是聖潔的，即戒酒，禁絕房事（編

上 15:12,13 ），勤於洗澈，使自己不沾

染不潔，常能侍立主前，善盡自己的職

務。

7 權利

有義務就有權利。肋未支派沒有分

得產業，天主以自己當作他們的產業

（戶 18:20-24 ：，申 18 ：卜 18﹔蘇 13:

14,33 ），將人民獻與自己的祭品，除一

小部分應焚化獻作祭獻外，其餘概歸他

們和他們的家屬享用，所以他們的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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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上主司祭的品位，以作上主的司祭

為自己的產業（蘇 18:7﹔參見祭祖四：

祭蔽的禮儀）。至於肋末，輔助司祭，

為聖所服役，有人民收入的十分之一為
產業﹔由這十分之一再抽出十分之一獻

與司祭，歸可祭享用（戶 18:25-32﹔參

見申 14:22,23,27-29﹔厄下 10:37-40 ﹔

12:44-47) 

進入客納罕地後，有可祭城和肋未

城的劃分（戶 35: 1 8﹔蘇 21:1-42﹔編上

6:39 66 ）。這些城市當然不是全歸可祭

和肋末，只不過因他們住在其中，應給

他們劃分點土地從事畜牧。十三座可祭

城分布於南部，猶大、西默盎、本雅明

三支派內﹔三十五座肋未城分布於東北

部，其餘九支派內（蘇21: 1-42﹔參見肋

25:32 34 ）。由此可以得知在北部聖地

盡司祭職的多屬肋末（民 17﹔ 18 ）。達味

王國分裂為南北朝之初，許多在北部盡司

祭職的肋末，由北朝來歸南朝，因為北朝

為鞏固自己的勢力，實行宗教改革，背叛

了上主（列上12:25-33﹔編下l 1:13-17 ）。

至於則44:10-14 ，所謂的貶職肋末，是指

猶大各城失職的肋未司祭（列下 2 3: 

8,9 ）。他們有虧職守，不能再在新聖殿

內當任司祭職務﹔在新聖殿內當任司祭職

務的，只有忠正屬區多克司祭家系的肋未

司祭（則44: 15 16：，參見列上 2:26,27,35 ﹔

4:2) 

8. 新約司祭

新約有自己的司祭、祭耙和法律

（希 7:11-19 ）。耶穌基督以自己的血締

結了新約，自成了犧牲，自作了司祭，

總結了舊約，完成了舊約所預表，所不

能完成的事（希 7：時， 19 ﹔ 8: 1 3 ; 9: 11-
14 ）。但在新約內，除了希伯來書外，

從來不稱耶穌基督或宗徒，或任何教會

職員為「司祭」。「司祭」一名只用以

指肋未司祭或教外司祭（瑪 8:4：，谷 14:

53﹔路 1:5﹔若 I：凹，宗 14: 13 ; 23:4) , 

和新約全體子民（默 I :6 ; 5: 10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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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耶穌和宗徒雖身為司祭：奉獻祭

獻，宣講天圓的道理，但耶穌愛稱自己

為大眾作贖價，獻出自己生命的「人

子」（谷 10:45 ﹔ 14:24﹔參見依 53)

為羊捨生的「善牧」（若10: 1 l ﹔希 13:20 ﹔

參見則 34: 11-16,23,24 ）﹔宗徒愛稱自
己為「基督的使者」（格後 5:20 ），「傳

佈福音的使者」（弗6:20 ），「新約的僕

役」（格後 3:6 ），「福音的僕役 J （弗 3:

7﹔哥 l :23 ），「教會的僕役」（哥 1 :25) 

「天主奧秘的管理人」（格前4: 1 ），「基

督的僕人」（羅 1: 1 ﹔迦 1: 10﹔雅 I: 1 ﹔猶

I ），「世人的中保」（格後 5：時， 19 ）。

舊約的司祭與新約的司祭雖同為司祭，

但舊約「司祭」一字的含義，決不能概

括新約司祭的含義﹔為此，新約內不大

用舊約慣用的「司祭」一名，來指稱新

約的司祭。至於希伯來書是將新舊二約

作比較，故不得不用同樣的術語，以襯

出舊新二約司祭和祭蔽的異同。此外，

還有一點，我們須得注意﹒在新約內，

固然除希伯來書外，沒有「司祭」名

稱，卻有「中保」（ Mesites ）名稱。這一

名稱見於希 8:6 ﹔ 9: 15 ﹔ 12:24﹔亦見於

迦3:2。”22﹔弟前2:5 。今就希伯來書，
參照其他經書，來討論新約的司祭。

8.1 取代舊約司祭
不論舊約或新約的司祭，都是由天

主選派的，人不能自薦，或自任為天主

的司祭（希 5: 1-4 ）﹔但舊約司祭繼承的

是亞郎的司祭品位，出自肋未支派﹔新

約可祭繼承的，是依照默基瑟德司祭品

位永作司祭的基督的司祭品位，出自猶

大支派（希 5:4,6 ）：所以新約的司祭不

是繼承舊約的司祭，而是取代了舊約的

可祭（希7:11-19 ），因為默基瑟德的司

祭品位遠超過亞郎的可祭品位。舊約和

新約的司祭雖同是E巴郎的後代（希 6:

13-20﹔參見迦 3: 16-18 ）但，舊約的司

祭只向人民徵收什一稅，而舊約司祭之

祖亞巴郎，卻向預表新約司祭的至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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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的司祭，兼撒冷王的默基瑟德，呈

獻了十分之一的勝利晶，接受了他的祝

福。從來只有在下的接受在上的祝福，

這是沒有人可反對的（希句：卜10﹔參見

創 14:17-20)

8.2 永存不替的司祭品位

舊約的司祭品位是暫時的，故可以

變更廢除﹔新約的司祭品位，「不是按

照血統所規定的法則，而是按照不可消

滅的生命的德能」，有天主的誓言作

保，所以是永存不替的（希7:16,17參見

詠 110:4 ）﹔何況「按照血統法制」的司

祭是有死的人，本身就需要人接替：

「按照不可消滅的生命的德能」的司

祭，不是由血肉而生的人，所以永遠常

存，不需要人接替（希 l ﹔ 7汀，8,20-25 ﹔

參見路 l :35 ; 14: 1 9﹔詠 110)

8.3 完美無罪的司祭

舊約司祭是有罪的人，應為自己獻

祭贖罪﹔新約司祭，在一切事上與人相

似，只是沒有罪，是一位聖善完美，無

辜無站，別於罪人，高於諸天的司祭

（希 4:14-16 ﹔ 5: 8-10 ﹔ 7:26-28 ）。舊約

司祭進入的是人手所造的帳幕和聖所﹔

新約司祭進入的，卻不是人手所造的帳

幕，而是天上的聖殿﹔不是一年一次，

而是一次進入了，就永遠坐在天主的右

邊，作我們的中保（希9 ）。舊約司祭奉

獻的祭jfiE雖然、繁多，只能使人得到肉身

的，即外在的聖潔，卻不能潔淨人的良

心，除去罪惡：新約司祭只一次奉獻了

祭獻，只奉獻了惟一的祭獻，就完成了
永遠救贖的事業，使人獲得聖化，除去

死亡的行為，足以去事奉生活的天主

（希 9:11-14 ﹔ 10:3-18 參見若 4: 29-

23 ）。總之，舊約的祭肥和司祭，只是

未來事物的模型和影子（希8:5 ﹔ 9:9, 10 ; 
10: 1-7 ）﹔新約的祭租和司祭，卻是舊

約所預表的事物的實體（希 10:8-10﹔參

見哥 2: 17﹔格後 5: 17 ）﹔實體怎樣超越

影子，新約的祭獻和可祭，也怎樣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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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的祭獻和司祭。為此，初期的教

父，不論是東方的，或西方的教父，在

自己的著作內，愛稱基督為司祭。

8.4 永遠的司祭

新約的祭紀是永遠的祭肥，新約的

司祭是永遠的司祭，所以新約的祭肥和

司祭是惟一的（希 5:6 ﹔ 6:20 ﹔ 7汀， 13-

28 ﹔ 10:12-14 ）。這惟一的祭肥和惟一

的司祭，即是耶穌基督，降生成人的天

主子。他從永遠就被預定為司祭（希 1:

2,3﹔參見羅 1 :4,5﹔弟前 3: 16 ），一降

生成人，就成了人類的司祭，惟一的中

保（希2:14-18 ﹔ 5:7-10 ﹔ 8:6,7,9,15 ﹔ 10:

5-10 ﹔ 12:22-24﹔參見弟前 2:5-7 ），祝

聖自己為可祭，奉獻自己為贖罪祭和全

矯祭，頭上、手上、腳上，都滿是自作

犧牲的鮮血（參見出 29﹔肋 8:9 所載司

祭祝聖就職禮），一次而為永遠完成了

救贖的事業（希 7:27,28﹔參見瑪 26:

2 8 ），獲得了全人類作自己的產業民
族，使他們分享自己為君王和司祭的品

位，成了特選的種族，帝王的司祭，聖

潔的國民，歸於主，獲得主憐愛的子民

(1白前2:9,10 ），在世照樣舉行他所奉獻

的祭獻，記念他的死亡，傳報他的復

活，期待他的再來（路 22：”，20：，格前

11 :23-29) 

8.5 信徒的司祭職務

舊約于民是一司祭民族，因為天主

召選了以民，是為代表全人類向自己獻

祭，以他們為自己的長子（出 4：泣，23 ﹔
申 7:6 ）﹔新約的子民更是一可祭民族，

因為作新約司祭的是天主的獨生子，他

替代全人類做了贖罪的犧牲（羅 8汀，4 ﹔

格後5:21 ﹔迦3:13,14：，伯前2:24﹔若－

2:2 ），使凡相信他的人，在他內同死於

罪惡，而同活於天主（羅 6:4-13﹔格後

5:14,15) 
他是一切受造中的首生者，是為

身體的教會的頭，整個教會全體子民在

他為頭下，各自互為肢體（格前 12: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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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l :22﹔哥 l :15-20 ）：各肢體與頭相

連，共成一身，分享頭所有的職務和光

榮（弗 4:15,16 ）﹔所以，新約子民在基

督內，都成了君王和司祭（默 l :6 ; 5 

10﹔參見依 61 :6 ）。新約子民賴聖洗聖

事成了基督的肢體（羅 6汀，4﹔格前 12:

12, 13 ），分享他的司祭品位，為此，他

們應與他心心相印（斐2:5 ），效法他（羅

15:5﹔伯前2:21-25 ），奉獻自己，除舊

更新（羅6:6 ），釘死自己的邪情私慾（迦

5:24 ），不與世俗同化（羅 12:2﹔哥 3:

5﹔若－ 2:15-17 ），使白己的一生如基

督的一生，是一祭獻（若 13: 15﹔弗 5:

15﹔斐 2: 17﹔哥 3: 17：，希 13:20,21)
所言所行盡成為中悅天主，充滿芬芳的

馨香祭（斐 4:1 k 希 13:15,16 ），獻上

自己的肉身當作生活，聖潔，悅樂天主

的祭品（羅 12: I ，迦 6: 14 ）：這是天主

的子民，新約的子民，在基督內，賴聖

洗聖事，成為基督肢體，共有的司祭品

位。基督在行祭，自獻作犧牲前所作的

祈禱詞內（若 17 ），就明說他奉獻自己

為祝聖自己，祝聖他的門徒，祝聖因他

的門徒的宣講而信從他的信徒，使他們

與自己合而為一，共同奉獻，祝聖自

己，而存在父愛他的愛內，叫世界知道

他是父派遣來的，父愛他們如同愛他自

己一樣，這樣，他在那裡，他們也在那

裡（若 12:26 ﹔ 14:3 ﹔ 17:24 ）。總之，

他成為司祭，成為祭品，是為使凡信從

他的人，與他同成為司祭，同成為祭
口 n
口口“

8.6 神品（聖秩）聖事授予的司祭職務

但在信徒中有身為司祭的信徒，就

如在為司祭民族的以民中，有身為司祭

的亞郎和他的子孫。這些信徒不只賴聖

洗聖事分享基督的司祭品位，而且賴神

品聖事分任基督的司祭職務，在世作基

督的代表，執行基督的司祭職務：奉獻

基督奉獻的祭獻，宣講基督宣講的福

音。宗徒是耶穌親自祝聖的首批司祭

（瑪 10:40 ﹔ 18: 18﹔路 10: 16 ﹔ 22:19﹔格

前 I: 17 ﹔ 9:16﹔格後 5:20 ﹔ 13:10﹔弗 6:
20 ），宗徒奉基督命，再施行神品聖

事，祝聖一些司祭權承自己的位，這

樣，一脈相傳，以至於今。這些人員在

初興教會內，或稱之為「長老」

( Presbyteros ） ，或稱之為「監督」

(Episcopos ） 或稱之為「執事」

( Diaconos ） ，我國公教歷來譯作「六
品」，因教會分神品為七品，七品即任

司祭職務的司鐸，（即神父）。這三名

稱原出自希臘文，意義甚為廣泛，新約

初期著作應用這三名稱亦無固定意義，

故很難由這三名稱來推斷他們職位的等

級，和職權的高低，尤其是「長老」和

「監督」二名常相混互用（宗 20:18,17 ﹔

鐸 l :5, 7 ）。但在新約較後的著作內，這

三名稱的意義已漸趨明朗固定。到了公

元一世紀末，二世紀初，教會的行政組

織，就已具有形同日後教會的聖統制

度。這原是組織制度有如有機體的自然

趨勢的演變和發展，由「監督」、「長

老」和「執事」’脫胎而有了日後的主

教、司鐸和六晶。新約原是些應峙的著

作，記的是當時初興教會的事蹟，而所

記又並非全部的事蹟’亦無意指出將來

能有的具體發展，只不過提綱絮領記錄

由聖言而出生的教會，在聖神德能推動

下，所有的富於生命的發展。這一發展

自然要繼續下去，直到主再來。所以，

教會的臼後發展，都是出於1為生命的天

主聖言，和為天主德能的天主聖神（若

6:63 ; 14: 17 ; 15:26; 16: 13﹔宗 15: 18 ; 
20:28﹔弗 4:4-16﹔格前 12:4-1 l ﹔弟後

1: 14﹔伯前4: 11, IO ），表現教會生活的

聖統制度又何能例外。

這些人員有時可由地方教會推薦，

但主持其事和任命之權，卻全操在宗徒

或宗徒授權人之手（宗6:2-6 ﹔ 16:23﹔鐸
I :5 ）。任命授職的儀式，不外是祈禱、

齋戒和舉行按手禮（宗 13:3﹔弟前 4: 14 
5:22﹔弟後 l :6 ）。各地教會內，都有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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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人員，或協助，或代替宗徒治理教

務，拓展教會（宗 1 1 :30 ; 15:4,6 ; 16: 

4 ; 20:17; 21:18 ）。他們雖然盡的是司

祭職務：舉行聖祭、聖事，赦免人的罪

過（若 20:19 23 ），宣講天國福音（瑪

28:16 20 ），監督治理教會（宗8：沛，40 ﹔

雅 5: 14：，弟前 5: 17﹔伯前 5 :2-4 ），但在

新約內，如前所說，從來不自稱或被稱

為司祭。較晚出的三牧函（弟前、弟

後、鐸），對於他們的職務，應如何執

行職務，應具有什麼品格和品德，敘述

的相當詳盡，可視為教會的行政憲章大

綱，和後世教會聖統制度的張本。

至於我國，自古以來，以乎是以倫

理生活代替了宗教生活，所以宗教生活

不甚突出，在古籍經典內，就不見有

「司祭」或「祭司」的名稱。以後，如人

不自主祭，就請男女巫祝代己行祭，後

世易以僧道，像新舊約和古代地中海沿

岸各民族所有，終生或世系供司祭職務

的司祭階級制度，是不見於我國歷史

的。

見 1757 祭爾巴、 2103 聖事、 2051 敬l禮、

2085 聖統制度。

379 司祭城

City of Priests, 
Civitas sacerdotalis 

見 566 肋未城。

380 司祭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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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iestly Codex, Codex 
Sacerdotal is 

見 567 肋未紀。

五畫

381 四書

Tetrateuch, 7語trateuchus
見 1746 梅瑟五書。

382 四散的以民

Dias po 「a
見 1867 散畏。

383 外衣

Cloak Penula 

是聖保祿時代男人所用的一件遮蓋

全身的無袖圓形大墅，可用來禦寒及避

雪雨。保祿途經特洛阿時，可能因暫時

不用，或因行路不便，或由於其他原

因，將自己的大衣留存在卡爾頗的家

中。如今保祿年事已高，又因工作過度

而體力漸哀，再加上冬季之將臨（弟後

4:21 ），實感覺大衣的需要，故此在他

給弟子弟茂德的信上當特別囑咐他，當

他由厄弗所途經特洛阿（為必經之地）

來羅馬時，務必將自己的大衣同幾卷

書，格外是一些羊皮卷，隨身帶來（弟

後 4: 13) 

見 605 衣服。

384 外方人 i寄居、僑民﹞
Alien, Advena [Peregrinus ; 
Immigrant] 

外方人是指不屬於某族的人，或指

寄居在外鄉的旅客，或指在本國外居住

的僑民。以民佔領巳力斯坦以後，所謂

外方人，多半是指住在以民中，而不屬

於以民的各種異族的人。不過論以民本

族，由於居住的聖地是屬於天主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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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他們也將自己看作「旅客或住客」和

「外方人」（肋 25:23﹔編上 29: 15 ）﹔又

因為人生在世，時限短促，故自稱為

「過路的旅客」（詠39: 13 ; 1 19:19 ）。一
般而論，住在其它民族中的僑民，往往

受不到法律的保護，被人懷疑、敵視、

慢待（創刊：9﹔ 12:10-20 ﹔ 20:1,2 ﹔ 26:

6,7; 23:4 ），但以民對於那些與他們住
在一起的外僑，卻深深表出友誼的關

係。原來在最古的「約書」內，己禁止

以民苛待和壓迫外僑（出口： 20 ﹔ 23:

9 ）。以後，在法律中又規定：以民應

看外方人有如同鄉，應愛他如同愛自

己，因為天主愛他（肋 19：日，34﹔申 10:

悶， 19﹔詠 146:9 ）。又多次提醒選民，
要記得自己在埃及國也曾寄居過，因

此，要了解在外作客之人的心情與苦況

（出口：20 ﹔ 23:9﹔申 10: 19 ﹔ 23:8 ）。對

孤兒寡婦和窮人必須憐憫，對外方人也

同樣須加憐憫（肋 19: 10 ﹔ 23:22﹔申 14:

29 ; 24: 19-21 ﹔ 26:11-13﹔匣 7: 10) 
誰若侵犯和苛待外方人，他是可咒罵

的，必受嚴厲的審判（申 27: 19﹔耶 7:6 ﹔

22:3﹔則 22:7﹔拉 3:5﹔詠 94:6 ）。法

律也規定出一些以民與僑民共同享有的

權利（戶 35: 15﹔蘇 20:9﹔肋 22: 18﹔戶

15: 14，峙，詞，29 ）。不過另一方面也要

求，住在以民中的僑民，必須遵守一些

規律，這些規律是為保全天主子民的聖

潔和宗教生活而立定的：他們不得敬拜

邪神，或褻潰上主的名（肋 20:2 ﹔ 24:

16; 則 14: 7 ），不許吃血（肋 1 7: 

15, 16 ），應遵守為安息日（出 20: 10 ; 

23: 12 ）、大節日（出 12: 19﹔肋16:29),

祭獻（肋 17:8,9 ﹔ 22: 18 ）和取潔 (ij力 17:

凹， 16﹔戶 19: 10 ）等所立定的規誠。

若外方人歸依了上主（見歸依
條），且受了割損禮，他就享有選民的

一切權利（出 12:48﹔依 l 4: 1,2 ; 56: 
3,6 ）。在新約內，耶穌用他的聖死，取

消了猶太人和外方人根據法律而有的區

別，使雙方合而為一。因此，在基督的

教會裡’已沒有外方人或旅客，所有信

徒都是同胞，都是天主的家人（弗2: 11-
22 ）。但因信友的永遠家鄉，不在此塵

世，因此，還得將自己在世的生活，當

作在外作僑民和旅客的時期（伯前1: 17 ; 

2: 11) 

385 外邦歸化的基督徒

Brothers of gentile origin, 
Ethnico-Christiani 

在初期的教會中，稱那些由非猶太

民族歸化入基督教的人，為「外邦歸化

的弟兄」（宗 25 :23 ），或謂「信教的外

邦人」（宗21 :25 ），或簡稱「外邦人」（羅
16:4 ﹔弗3: 1 ）。這在證明當時教會中，

仍有猶太人與非猶太人的分別存在﹔亦
說明古時的基督教會，由一批少數猶太

基督徒漸漸向外方民族發展的過程。自

公元70年的戰爭之後，耶京被破壞，猶

太人家破人亡，初期教會的猶太基督徒

漸失其作用，而那種對立的狀態亦不復

存在。

見 1925異民、 1912猶太教、 17的教會。

386 奴僕

Slave, Servus 
見 71 工人。

387 奴默尼
Numenius 

奴默尼，人名。父名安提約吉，生

於瑪加伯時代，曾任猶太人的使者，先

後出使斯巴達與羅馬，與之訂立友好盟

約（見加上 12: 16 ; 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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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8 奶

Milk Lac 

慣以避牧為生的古以色列民族，山

羊、綿羊及母牛的乳汁，便成了他們主

要的及最普遍的飲品（創 l 8:8﹔德 39:

31 ﹔鐵 27:27﹔申 32: 14﹔格前 9:7)

也是富裕豐收的象徵（創 49:1,12﹔申

32: 14﹔岳3: 18等）。它被珍貴地保存在

皮囊裡，是為奉客的美好飲品（民4: 19; 
創刊：8 ）﹔乳酪的製造，也是以民自古

就精通的（創 18:8﹔申 32: 14﹔民 5:25 ﹔

依 7: 15 22 ：，矮 30: 33﹔約 20: 17 ; 29: 
6 ）。在雅歌上，它是美貌及溫柔的象

徵（歌 4: 1 l ; 5: 12 ）。為使以民不受客

納罕人迷信的沾污，梅瑟禁止人煮食山

羊羔，在其母奶之中（出 23: 19 ; 34:26 ; 
申 14:21)

在新約中，奶除了作為飲品的用途

之外（格前9:7 ），也有它的象徵意義：

它象徵基督道理的純潔、豐富及有力，

是新教徒們的適宜的精神飲品，（格前

3:2﹔希 5:12,13﹔伯前 1: 1-3 ）。

389 奶餅

Cheese Caseus 

雖然初期的以民過的是半遊牧生

活，甚至在佔領聖地之後，家畜仍是它

的重要財產之一，但是對於奶的泡製卻

不甚瞭解，很少在聖經上提及。不過由

現今貝杜因人的生活及偏食方式，我們
可以多少領會一些以民古時的日用食品

一奶餅。

聖經上只在約 10: 10 提過一次「奶

餅」：「你使我凝結像一塊奶餅」’暗

示著奶餅的作法，即凝結動物之乳，減

少它的水份而成。撒上 17: 18﹔撒下 17:

29 所說之「奶餅」’是泡製之後已成定

型的奶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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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京之提洛培雍（ Tiropeion ）谷，

按不少學者的意見，可能得名於它的奶

餅工業。

390 尼羅河
Nile River Ni/us 

「尼羅」二字，導源於希臘文

Neilos ’拉丁文譯作 Nil肘，遂有今日

尼羅之稱。古埃及人稱 H’P 或 Hapi 

即尼羅河神之名（見下），今阿拉伯人

稱為 Ennil ，今日的埃及人，也有稱為

El Ba祉，即「這海」之意（參閱鴻3:8 : 
希伯來文）

聖經上只在拉丁通行本一次用了尼
羅這一名稱，即依23:3 。希伯來文有數

處稱為“Shihor”，如依23:3 ：，耶 2: 18 。

而耶 2：時，聖熱羅尼莫則譯作「混水」

(Aqua turbida ） 。希伯來文通常稱尼羅

為“Yeor”，不過 Yeor 這一名稱，通

常指尼羅河外，而也廣義地有「大河」

之意，因而這一名詞也曾用來指底格里

斯及幼發拉的河（女口達12:5-7 ）。此外，

若這名詞用為複數，即 Yeorim ，則泛

指尼羅河及其支流（如列下 19:24﹔詠

78:44﹔依 7:18; 19:6 ﹔ 37:25﹔則 29:

3,9 ）。此外，聖經上也多次明說：埃及

的河，如創 15: 18 ：，依 18:2 ﹔ 19:5 。尼

羅河為世界上最長的大河，全長由最遠

的發源地至地中海。約為四千零五十

哩。發源於非洲中部坦干伊喀湖東四十

哩處，一個名叫拉味龍加（ Lavironga 

或稱 Nyavaronga ）之盡端，由那裡然

後匯集坦干伊喀西北群山之河流，而流

入維多利亞湖裡（海拔為三千七百一十

五尺）。然後由維多利亞湖流出經烏干

達與自厄得瓦湖（ Edward Lake ）及亞耳

貝湖（ Albert Lake ）流出的水合為亞耳

貝尼羅，後經蘇丹南部北流形成一片沼

澤地帶，名為山地尼羅河（ Bahr el 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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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 ）。在該處大部水量因蒸發而消失之

後，又往下流，直至 2日爾通處

( Khartum ），藍色尼羅與白色尼羅相匯
合而為一。白色尼羅即由上述之源流而

來，稱為白色尼羅河，由於水呈石灰

色﹔而藍色尼羅則由厄提約丕雅西部群

山中之河流匯集而流至加爾通，稱為藍

色尼羅，由於水色青藍。之後由加爾

通，形成－ "s”字形，而成為狹義的尼

羅河，直到阿算（ Aswan）或希臘文稱

厄肋番廷（ Elephantine ）。此一區域即

舊時所稱為努比亞地區（ Nubia ），中間

共有六個大水間：第一個即在阿算

(Aswan ），第二個在哈耳法谷（ Wadi

halfa ），第三個在德耳哥（ Delgo ），第

四個在默洛委（ Merowe ），也即聖經內

所提及的雇士（依l 1: 11 ﹔ 20:3-5 ：，則30:

4,9﹔鴻 3:9﹔耶 46:9：，依 18: 1 ; 45: 14 ; 
詠 68:32 ）的首都，第五個在阿特巴辣

( Atbara ），第六個在加爾遇。由阿算直

到地中海，實可稱為真正造福埃及的尼

羅河。由阿算直到地中海，全長約六百

哩，不只是埃及的財富源泉，而且可說

是埃及的生命所繫，它不止因每年河水

的泛濫（由六月中到八月底九月初）使

土地肥決，而且河水可供灌溉’若運用

適當，一年可獲得不祇一次的收成（埃

及在阿算藉蘇聯的經援已經修築一更大

的水壩，這樣使尼羅河的水更能充分利

用為溉灌）。此外，尚能供小型船隻航

行，是以為埃及的商業，交通也有莫大

的利益。末後經諾夫，也稱門非斯，即

今開羅附近，形成一三角形一即希臘

文之A字，因而該區按該希臘字名叫德

耳達（ Delta ），而注入海。舊時原分七

個支流而流入海，後因河沙淤塞，今只

剩下兩個：即亞歷山大里亞城束之洛色

達（ Rosetta ）及賽得港（ Port Said ）西

邊的達米厄達（ Damietta) 

古埃及人以為尼羅河乃哈丕神的所

賜，是以在城中建有哈丕神廟、至該廟

進香頂禮者，終年不絕。由聖經上的觀

391 - 392 

點來說，以民與尼羅河發生關係’最早

可追溯至古聖若瑟以及梅瑟的史蹟（見

創 41 ﹔出： 1-8 ）。之後先知們多次提及

埃及，因而也就提及尼羅河（見依 19:7 ﹔

23:3﹔耶 46汀，8﹔則曰：9﹔亞 8:8﹔區

I 0: 11 ﹔鴻 3:8 ）。末後，以民以巴力斯
坦南部的理想境界，即尼羅河末段之德

耳遠地區，聖經上稱為埃及河或埃及小

河（創 15:18﹔戶 34:5﹔蘇 15:4,47﹔列

上8:65﹔列下24:7﹔依27: 12﹔則47:19 ﹔
48:28 ），也即今日之赫黎斯平原，即由

迦薩至蘇葬士運河三分之一的一段路

程。

見 1442 埃及。

391 尼散

Nisan 

這是猶太人在充軍之後，按照巴比

倫日曆所調整的月份名，是為猶太人宗

教日曆的第一月（艾 3:7,12 ）。充軍之

前，稱為「阿彼布月」’全月共三十

天，即自陽曆三月間的新月起至四月間

的新月1有至。這個月名只見於充軍後的

經文。
見 265 月、 51 0 年、 242日曆法。

392 尼苛勞

Nicolaus 

希臘人名，意即「得勝民族」’為

宗徒以覆手禮祝聖的七位首批執事中的

一位。他原是「歸依猶太教的安提約基

雅人」’之後接受洗禮而成了教友（宗
6:5,6 ）。默 2:6,15 記有為天主譴責的尼

苛勞黨，由於該黨的名字和這位執事的

名字間，是以不少的人以這位尼苛勞乃

該尼苛勞黨之黨魁，不過究其實是否是

237 



393 - 396 畫五

這位尼苛勞，未能予以證實。

393 尼苛勞黨
Nicolaitans, Nicolaitae 

教會初興時，發生在小亞細亞教會

內，含有錯謬思想的一個派別名稱。按

默 2 章內的記載，在厄弗所及培爾加摩

教會內，就有他們的存在。同時按默的

記載，他們的錯謬思想為耶穌所深惡痛

絕。但他們的錯謬思想究在甚麼事上？

默書未有清楚的說明。不過若按默書所

記，作者把尼苛勞這一黨派和巴郎及自

稱為先知的依則貝耳羅列陳述，並統稱

他們的邪說謬理為「撤嬋奧義」’因而

在很古時已有教父認為這派別的邪說謬

理，和當時盛行或正在萌芽的諾斯士派

必有牽連。聖依肋乃和亞歷山大里亞的

克肋孟，甚至以為諾斯士派是導源於尼

派。稍後的教父如德都良、希頗里托，

厄丕法尼等，因受依肋乃及克肋孟之影
響，更把店、諾兩派謬說混為一談。總

之，從默把尼派和巴郎及依則貝耳等謬

說統稱之為「撒痺奧義」看來，而且尼

黨被耶穌所申斥的既有「行為」（默 2:

6 ），又有「教訓」（ 2:15 ）：「行為」極

可能是指不顧道德的淫蕩行為，尤其在

參加教外人的祭宴時，更難免不沾染教

外人的惡習，「教訓」也即是他們藉以

放縱任性的邪說謬論，如諾斯士派中所

倡言的二元論，什麼一切物質皆出於惡

神，肉身既屬物質，則不必予以重視，

是以可任意胡為等。此外也極可能有聖

保祿在致哥羅森教友所寫的書信內的一

些錯謬思想（見哥羅森條）。至於這一

邪派所以稱為尼苛勞黨，無疑是由於他

的黨魁，名叫尼苛勞。但這尼苛勞是否

是宗 6:5 所載七位執事中的那位，實大
有疑問。後人多以為這尼苛勞即宗 6:5

所記載的那位尼苛勞（教父內依肋乃即

238 

有這樣意見），實因新約內只有宗6:5一

處提及有一位稱為尼苛勞的，是以便以

這位尼苛勞為這尼苛勞黨的創始人。但

若根據默 2 所列之巴郎及依則貝耳二人
之名，尼苛勞可能只是一象徵之名。不

過另有些學者主張尼苛勞是另一人，或

許是西滿術士的一個弟子。總之，在未

獲得確實歷史證據，不能一口咬定這一

尼苛勞，即是宗 6:5 所載首批七位執事

中的那名叫尼苛勞的。

見 2467 諾斯士派。

394 尼革爾
Niger 

人名，（語出拉丁文 Niger ，指皮

膚屬黑色者，後為希臘文轉用），按宗

13: 1 尼革爾乃一位名叫西滿者的外號，
他原是安提約基雅教會內的一位先知和

教師，他同其他數位先知和教師在聖神

指引下，派遣了掃祿（即保祿）和巴爾

納伯首次出外傳教（見宗 13: 1 ) 

395 尼默辣
Nimrah, Nemra 

地名，在約但河東岸。梅瑟在勒烏

本和加得子孫應允同以色列其他各支

派，過約但河參戰的條件下，許給了勒

烏本和加得子孫，作為他們的產業（見

戶口： 1-24,34 ）。

396 尼默陵
Nimrim Nemrim 

地名，意謂「清水」’是摩阿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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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名，此地以多水著名。依撤意亞及

耶肋米亞先知在預言摩阿布的未來命運

時，曾強調尼默陸的水源將竭枯不流，

青草枯乾﹔即尼默陵將變成悽慘的曠野

（依 15:6﹔耶 48:34 ）。使此地成名的那

條河流，可能就是現在的奴默辣河，它
流灌里散（ Lisan ）半島的南方，而注入

死海。

397 尼尼微
Niniveh, Ninive 

美索不達米亞最古老而且也是最大

的城。尼尼微這三個字是譯自拉丁文

“Ni月1間，’，按希伯來文“Nine-veh ”當

作尼乃微。但從歷史方面再進一步追究

這城的淵源，從較早模形文字的記載，

這城原叫 Ninua 或 Ninuwa 導源於屬

黎族（ Hurians ），有時簡稱 Nina

希臘文化系統的作者稱為尼諾斯

(Ninos ） ，所以稱這城為尼諾斯，按一

傳說是因在該城有一英雄名叫 Ninos

因而得名。

尼尼微城的歷史，可追溯至史前

史，在創 10: 1 l 己提及了尼尼微這一城
名，從考古學家發掘地層之深度看來，

至少當推至公元前三千八百餘年前。考

古學家在該城尋獲一刻文，為阿加得王

朝最聞名的 Naram-Sin 的遺物。又在

哈慕辣彼碑文的序裡，也曾提及尼尼微

這一名字。但尼尼微極盛的黃金時代，

乃是亞述帝國建都於尼尼微峙，在該城

內大興土木，廣建廟宇宮殿，且建有宏

偉的藏書室，日後公元前 612 年，為新

興的瑪待和巴比倫帝國所徹底毀滅。尼

尼微的所在地，據今日考古學家所考得

的，即在底格里斯河東岸，今日摩穌耳

(Mosul ）城對面的地方。在該廢墟中，

仍可看到該城古老寬大的城牆，其長度

沿河岸約有兩英里半，另一邊，即東邊

397 

的城牆長竟達三英里，但從橫一面來

說，卻相當窄，北邊的城牆約七千呎，

南邊的僅一千呎。舊時有一小河從臣格

洛山（ Zagros ）流下，橫貫城中，把城

分為兩芋，不過這一河流若在城外把入

口杜塞，便可把水引至城南城北和城東

的護城河裡，作為護城之用。在今日的

廢墟中，有兩個土丘突出地面：一個名

叫谷猶尼（ Quyuniik ），另一個叫奈彼

猶奴斯（ Nebi Yun凶）（即先知約納之

意），亞述帝國最末王朝的要塞，即在

這一士丘下。自從這一土丘為回教人士

所佔領後，在上面建有一回教寺，他們

認為即約納先知丘墓所在地，故只能f乍

一小小的發掘工程，不過由此可知厄撒

哈冬（ Esarhaddon ）的王宮，即埋沒在

這士丘之下。但從挖掘谷猶尼士丘，獲

得了極豐碩的寶藏，如散乃黑黎布

( Sennecharib ），尤其亞述巴尼帕耳
(Ashurbanipal ）的宮殿﹔其中畫棟雕

樑，極藝術之能事，尤其可貴的，竟獲得

數以千計的模形的刻丈。最先發現此地為

古尼尼微之遺址，為英人黎池（ Rich)

( 1821 ），最早開始挖掘工作的為波達

(Botta)(1842 年），之後， 1845-1847 又

1849-1851 年有拉雅德（ Layard) ' 1853” 

1855年有 H. Rawlinson ' 1854又 1877-1883

年有HRassam ，亞述巴尼帕耳的藏書

室，即由他發掘尋獲的。之後， 1873-

1874 年有 G A. Smith ’ 1888-1889 年有

E. A. Wallis Budge ’”。2年有 L WKing 
’ 1927 1928 年有 R. C. Thompson ，由

挖掘所得的影刻品及刻文，絕大多數存於

大英博物館內。

尼尼微既為中東一古老大城，而且
又是亞述帝國的京都，故不能不與以民

發生關係，因而在聖經內，多次提及尼

尼微城。最早者即如前面已提過，乃創

10: 10 說尼尼微為世上第一強人尼默洛

得所建。之後在列下19:36及依37:37兩
處，用同樣的文筆記載了散乃黑黎布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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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聖城不果，逃回了尼尼微。為他的兒

子所殺。此外，案福尼亞在講述天主必

懲罰世人時，其中曾提及尼尼微。先知

說：「他還要．．．為消滅亞述，使尼尼微

化為荒地，像沙漠一樣乾旱」（索 2:

13 ）。納鴻先知全書似乎完全針對尼尼

微所發，如該書題名所說：「關於尼尼

微的神諭，厄耳科士人納鴻的神視錄」

( 1: 1 ）。由納鴻的神視所知，尼尼微必
將毀滅，而且是罪有應得。至於另一先

知書內提及尼尼微，乃約納先知。在這

一書內，是記述先知奉命到尼尼微，向

該城的人講道，勸他們悔改，結果該城

由於由上至下都悔改作了補贖，因而獲

得了天主仁慈恩待，得免於難。有關該

書歷史性問題，讀者可參閱約納條，至

於與本書有關的另一問題，即納 3:3 提

及「需要三天的行程」’若根據現在所

發掘出的遺址，繞城一週，也無需乎三

天。不過對這一難題，若讀者能注意聖

經內所用的文體，則所提難題即可獲得

解答。納3:3所謂「需要三天行程」，無

非言尼尼微乃一大城而已。聖經內多次

用誇大其辭的說法。又由於約納先知為

逃避天主的任命，曾在魚腹內三天三

夜，因而耶穌曾以約納這一事跡當作他

死後埋葬之徵兆，同時並聲稱，將來審

判時，尼尼微人將定耶穌時代人的罪，

因為尼尼微聽信了約納，而耶穌同時代

的人則不顧聽信耶穌（~馬 12:40,41 ﹔路

11:30-32) 

見 775 亞述帝國， 1299 約納先知。

398 尼普爾

城名，意義不詳，本來它與聖經沒

有直接的關係，但因它是美索不達米亞

地區的最古宗教及文化的中心，故簡作

敘述。尼普爾位於巴格達（伊拉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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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之南約一百六十公里，早已成為一

片廢墟，考古學者遠在 1889 年就在此

開始了挖掘考察的工作，斷斷續續以迄

於今。主要的發現有兩座廟宇，其中一

座且存有古代的文件及秘書房。各廟皆

有大院數處及不少的房間。雕刻及其他
藝術作品卻很少見。最真有價值的東

西，要算那四萬件左右的殘文板片。載

有片斷的關於文學、商業及法律等的記

述，是為研究古東方文化的有力工具，

它們所包括的時代是自亞述王撒爾貢三

世之前（ 721 705 ）至波斯帝國時代（ 538 

年）
后普爾在宗教上的重要地位，大概

已始自公元前 4000 年左右，但在政治

軍事上，卻向來未發生過重大的作用。

399 尼員哈次
Nibhaz Nebahaz 

神名，按列下 17:31 是阿瓦人所恭

敬的神，意謂「乃波睹視」。阿瓦城位

於何處不詳﹔有些學者以為該城位於敘

利亞領域內，但另有些學者以為位於巴

比倫城之旁，筆者認為後說為佳。

400 尼加諾爾

希臘文人名，意即「勝利者」，而

且是一極普通的名字，聖經上只提及兩

個名叫尼加諾爾的人﹒第一個是瑪加伯

時代敘利亞色霎苛王朝的大將。按加下

8:9 ，父名帕托克羅，他對猶太人非常

痛恨，曾三次進攻猶太人，想將猶太人

徹底消滅，無如瑪加伯兄弟賴天主的保

佑，三次都大獲勝利。首次他和哥爾基

雅於公元前 166 被猶大瑪加伯大敗於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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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烏（見加上 3:38 4:15; 加下 8:9-

29 ）﹔第二次於公元前 161 年敗於加法

撒拉瑪（加上 7:26-32 ）﹔第三次於同一

年上在阿達撤徹底敗北，並為猶太人砍

了他的頭及右手，時在「阿達爾」月十

三日，於是猶太人立該日為慶日，為紀

念這次的大勝利（見加上7:33-49 ）。此

外，關於尼加諾爾的狂妄自大及如何慘

死，加下 14”的有更詳盡的記述，讀者

可自去參閱。

第二個尼加諾爾是聖教初興時，為

宗徒們所選七位希臘教友充任執事中的

一位，即後世所稱被祝聖為六品的（見

宗 6:5)

見 2199 瑪加伯、 1687 執事。

401 尼苛德摩
Nicodemus 

希臘名字，意即「人傑」，只若望

福音內提及了他。按若望福音所記：尼

苛德摩屬於法利塞黨人，而且是猶太人

的首領，大約是說他是猶太人公議會的

議員，事實上，他曾為耶穌辯護過（若

7:50 ）。他曾在夜間來見耶穌（若 3: 1-

11 ），耶穌說他是以色列的師傅。從他

和耶穌的談話，可知他己看出耶穌並非

一普通的常人，因他說：「因為天主若

不同他在一起，誰也不能行你所行的這

些神跡」’所以他稱耶穌為「辣彼」
即老師。同時可知他之所以來拜訪耶

穌，即為更清楚的明瞭有關默西亞建立

天圓的道理。是以耶穌乘機告知他，由

水和聖神叢生的大道理。由他在耶穌死

後，帶著沒藥和香料來參加安葬耶穌一

事（若 19:39 ），可知他私下作了耶穌的

門徒。在偽經中有一部稱尼苛德摩福

音。假如他日後沒有加入教會，相信不

會有人冒他的名來寫福音的。按塔耳慕

得上記載一位名叫 Nigdamon （尼格達

401 - 402 

孟）的相當富有，在耶京於70年被羅馬

人圍困時，曾多方幫助猶太人，有人以

這位尼格達孟即若望福音內所載的尼苛

德摩﹔不過若考之以年齡問題， f芷若望

福音內所述，尼苛德摩兒耶穌時，己當

是一位年高德的的長老，到七零年代

時，怕已是一百二、三十多歲的老人
了，雖不能確定否認這可能性，不過這

可能性究不會太大﹔是以塔書所記的尼

格達孟’與若所記的尼苛德摩，當是兩

個不同的人。

見 2163 偽經。

402 尼苛頗里

Nicopolis 

城名，意謂「勝利之城」’屬於希

臘，聖經內只有鐸3: 12提及此城。按該

段聖經的記載，聖保祿宗徒要弟鐸趕快

來尼苛頗里見他，保祿己決定在該城過

冬。這城據經學家和考古學者的意見，

當在安布辣辛（ Ambracian ）灣西岸，

即今日仆勒外匣城（ Prev巳za ）北四英里

處之古仆勒外臣。也即在進入安布辣辛

灣海峽之北岸。在對面，即海峽的南岸

為亞克興（ Actium ），在該處屋大維於

公元前31年戰敗了安多尼的海軍，屋氏

即奧吉斯都大帝，為紀念這次輝煌的勝

利，建了此城，取名尼苛頗里，意即勝利

之城。
此外，厄瑪烏也稱為尼苛頗里即勝

利之城。至少在公元三世紀有這樣的稱

呼，是為紀念猶大瑪加伯在該處大敗敘

利亞大將尼加諾爾和哥爾基雅之戰事

（加上 3:40-4:25)

見 400 尼加諾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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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 尼默洛得

Nimrod, Nemrod 

是聖經上「古民族分佈」事上的一

位傳奇人物（創 10:8自 12﹔編上 l : 10) , 

被列為含的後代中，是雇士的兒子，被

稱為「世界上第一個強人」，又是一位
本領極高明的獵人。他在史納爾地區建

立了巴比倫、厄勒客和阿加得城市。又

在亞述建設了尼尼微、勒屬波特及勒森

城，因此，是一位巨人（見巨人）。米
該亞先知稱亞述這一地區為「尼默洛得

地」（米 5:5 ），似乎在指示尼默洛得是

這一區域的創建人，因而得名。

至於尼默洛得確係﹛可方神聖，則是

仁智之見，比較普遍的說法是：他是阿

加得的神明尼奴爾達的化身。按傳說尼

奴爾達神曾是底格旦斯河的英雄戰士，

建築大堤，戰勝阻攔了河水的泛濫，是

以他的標記是一條大「龍」。其他的學

者則以為他是基耳加默市的化身，若瑟

夫以為他是一位反叛天主的暴君，是巴

貝耳塔的創建人。

波斯人肯定他是教黎翁（ Orion)

（星宿名）的化身。塔耳慕得更強調他

是聖經上所說的史納爾王阿默辣斐耳

（見創14:9 ）。甚至有人竟謂尼默洛得就

是那位希臘神話中的大力士赫辣克肋

(Heracles ’見加下4:20 ）。基於上述莫

衷一是的種種分歧的意見，我們就可以

知道，斷定尼默洛得的生平千秋，確是

不可能的事。

見 212 巨人。

404 尼色洛客

Nisroch, Nesroch 

亞述民族的神名，其意不詳，並且

在亞述眾神中，尚未找到此神，因此，

有些學者把 Nesroch 改為 Merodach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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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爾杜克神。在這神廟內散乃黑黎布被

他的兩個兒子所殺。見列下 19: 37﹔依

37:38 。

見 1869 散乃黑黎布。

405 左爾﹝提洛l
Tyrus, Zor [Tyre] 

城名，意謂「盤石」’原是排尼基

在一座多岩石的島嶼上建築的城市（見

則 26:4 ）。這座小島早已由於海床沙石

的淤積，而與陸地相連。它位於地中海

的東岸，在漆冬之南約四十公里處，曾

為排尼基人最優良的港口。

它建城的日期我們雖然不能確知，

但可推斷一定在公元前十四世紀以前，

因為它的名字已見於阿瑪爾納的信件，

以及其他一些埃及、亞述和烏加黎特的

文件上。因其所處之地勢甚為險要，是
以在歷史上雖然受過不少列強的攻擊和

圍園，但只有在公元前 572 年，始能被

巴比倫王拿步高所攻陷。但這次的失陷

卻也的確使敵人付出了相當的代價，蓋

只就圍困的時間來說，就消耗了十三

年的光陰，之後才被攻克。自此它先

後受著巴比倫、波斯及希臘帝國的統

治，至羅馬帝國時代才又恢復了它的

獨立。但是它過去輝煌的時代，卻是

已成了明日黃花，一去不復返了。目

前的提洛，只是一座人口六千左右的

小鎮。

提洛與聖經的關係是堪稱為密切而

複雜的，蘇 19: 29 己提到「左爾堅城」

（按：即提洛），是距阿協爾支派邊界

不遠的一座城市，在達味及撒羅滿擴張

以色列版圖的時代，其勢力的影響範

圍，曾經抵達此地（撒下 24:7 ）﹔並且

建立了友好的往來關係，基於此同等互

惠的友好關係’提洛的國王希蘭先後向

達味及撒羅滿提供了修建王宮及聖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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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材和技術人員，而其本人所獲得的酬

報，則是巴力斯坦北部加里肋亞地區的

二十座城市（列上5章﹔ 7 日－45 ﹔ 5: 11-

14,26-28﹔編上 22:4﹔編下 2:3-18)

以民分為南北朝之後，北國以色列與提
洛的關係更是有增無減。阿哈布主娶提

洛王厄特巴耳的女兒依則貝耳為妻

（按：此時之厄特巳耳亦是漆冬的國

王），而使國王與臣民走向敬禮邪神的

歧途，格外是對提洛的阿舍辣女神更是

崇拜有加（列上 16:31-33 ），因此，招

致先知們向提洛的詛咒與惘嚇（依23: 1-

7﹔耶25:22 ﹔ 27:3-6 ﹔ 47:4；則26:2-29:

18﹔岳3 :4-8﹔亞 l :9,10﹔匣9:2-4等）。

提洛人是航海經商的能手，以販賣紫紅

布、香柏木、油及酒為主。整個地中海

沿岸的城市幾乎都有過他們的足跡，更

在西班牙建立了商業的根據地，這是聖

經上多次提到的，一直到瑪加伯時代亦

然（見厄上 3:7﹔厄下 13: 16﹔加上 15:

凹，加下 4:8)
新約時代的提洛仍具有其相當的價

值（瑪 l l ﹔ 21,22﹔路 10: 13,14﹔宗 12:

20 ）。耶穌曾避居此地，向本地人傳

道，且有不少的提洛人信奉了耶穌（ f,馬

15:21 ﹔谷 3:8 ﹔ 7:24,31 ﹔路 6: 17 ），是

以無怪乎保祿傳教時，曾經在此地逗留

七天之久，各處拜訪業已歸主的門徒
（宗 21 :3 7) 

406 左罕﹝塔尼斯l

城名，聖經上關於左罕最早的記載

是在戶口：22 ，該處謂赫貝龍比左罕早

建七年。這由表面上看來似乎是一個寶
貴的歷史消息，但這個消息卻為我們無

甚梅益，因為我們不知道赫貝龍是何時

建立。由聖經以外的歷史文件上，我們

知道左罕是尼羅三角洲最古老，也是最

著名的一座城市。它遠在埃及的第六朝

代業已存在，它的黃金時代卻應是在第

十五、十六朝代，這時入侵的希克索斯

人將之建為自己的京都，名之謂阿伐黎

斯（ Avaris ），但這種說法並不為一總的

學者所接納。有人以為聖經上所說的左

罕遲建七年的事（戶 13 :22 ），應是指在

公元前 1750 年前後被希克素斯重建及

立為京都的事。

左罕雖然是埃及最古老的城市之

一，但是它以左罕之名出現的事，卻是

相當遲晚的，是埃及第二十一朝代以此

名稱之為自己的京城，並將之重修擴

展，並建一罔園一千五百公尺的牆壁，

這座城牆共用去約兩千萬塊磚。每塊磚

上都刻有法郎仆穌森乃（ Psusennes ）的

名號。另一位名息阿孟的法郎更將這座

古城盡力美化，使之更形壯觀。大約直

至第二十六朝代，它繼續成為埃及的京
城，雖然中間可能有短期的中斷。這一

點由聖經上我們亦可得到證實（見依 19:

11, 13﹔則 30: 14 ）。在這之後，已是時

過境遷，再很少受史家們的注意，若瑟

夫稱之謂「窮僻之地」。

考古學者首先於 1860 年發現此

地，而從事簡單的挖掘考察。更徹底的

挖掘是始自 1929 年，其後連續數年。

出土的古建築有廟宇、古牆、皇家墳

場、石柱及石碑等。使我們對這座埃及

的古城才有了更清楚的認識。它的廢墟

位於現今名散哈加爾（ San el Hagar ）小

村的附近，約七百公尺之遙，距北邊的

門匣助（ Menzaleh ）村及鬥匣肋湖約二

十公里，在尼羅三角洲的東部。

407 左哈爾

Zoar, Segar 

城名，意思可能是謂「小城」（創

19:18-22 ），在創 14:2,8 亦名貝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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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丁山谷中的五座城市之一，在死海的

東南部，其周圍土地肥訣，水源豐富

（創 13: 10 ），是惟一沒有被天火焚滅的

一座城市（創 19:1923 ），因為羅特逃

來此地避難之故。在先知依撒意亞（依

15 :5 ），及耶肋米亞（耶 48:34 ）時代，

此城仍然存在，但後來不知於何年代，

由於地震，而下陷於死海中，早已不復

存在。拜占庭時代，其附近有重新建立

的新城，名叫祥辣，聖熱羅尼莫曾提到

此城，亦見於默德巴地圖上。

408 左法爾
Zophar, Sophar 

人名，意義不詳，可能有「麻雀」

之意（？），是約伯的三位朋友之一。

聖經上謂他是納阿瑪人（約 2: 1 l ; 42: 
9 ）。學者們一致否認所指為猶大支派

的納阿瑪（見蘇 15:41 ），而應是聖地之

外的納阿瑪城。但此城確在何地，則不

得而知。左法爾在約伯傳上三次發言，

闡述民間流傳的有關報應的道理（見約

11:1-20; 20: 1 29; 27:13-23) 

409 左赫肋特

地名。按列上 l :9 是塊在洛革耳泉

旁的警石﹔這名字含有「蛇」的意思，

因石頭彎曲似蛇，指克德龍山谷中的

山坡，或許即是今日的「匣胡愛耳」

( Zahueil ）山坡。「洛革耳泉」即今之

「彼爾阿猶布」（ Bir Aiub ）泉，見蘇 15:

7﹔撒下 17: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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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布拉斯托

是大黑落德之孫（瑪 2: 16 ），黑落

德阿格黎帕一世巴力斯坦王（公元 41

44 ）的管臥房僕人（宗 12:22 ）。其他關

於這個人的生平，我們則一無所知。

411 平原

Plai 『i, Planities 
見 236 巴力斯坦。

412 平行體

Pa「allelism, Paral/elismus 
見到26 詩歌。

413 幼鹿

Young Stag, Hinnu/us 
見 1807點鹿、 2539 鹿，瞎子。

414 幼發拉的

河名，是亞洲西部小亞細亞的一條

大河，貫流於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全長

有二千七百八十公里，出於亞美尼亞高

山，有二源：卡辣特（ Karat ）及慕辣特

(Murat ），西流相會而南下與地中海平
行，於一百五十公里之後，轉而向東南

流，注入波斯灣。古時自行入海，但目

前在距入海一百六十公里處，與底格旦

斯河相會，在平原區形成一條雄壯的大

河，其寬度竟達四百公尺，水深五至六

公尺，自三月至六月，即冰溶期間，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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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航行。下流三角洲地帶甚為發達繁

盛，是古代文化的發源地，許多著名的

城市皆位於此區（ Sipp 凹， Nippur,

Surupak, Uruk, Eridu, Larsa, Ur, 

Babilonia) 
在聖經上它是「樂園」中四大洞之

一（創 2: 14 ），亦是天主許給亞巳郎土

地的北方邊界（創 15: 18﹔出 23:31 ﹔申

1:7等）。以民的國士在歷史上，亦的確

有時象徵性的擴展至此（撒下8:3﹔列上

4:24 ）。聖經上有時簡稱它為「河」（厄

上 8:36﹔厄下 2:7,9)

415 弗肋賈

人名，意謂「火熱的」’或「光線

四射的」。是羅馬的一位教友，保祿在

書信上特別問候了他（羅 16: 14 ）。但對

於他的生平，我們卻毫無所知。偽經上

記載他曾是耶穌的七十二門徒之一，並

被祝聖為瑪辣通城的主教。

416 打灑﹝獵人、獵物l
Hunt, Venatio [Hunter, 
Vena tor; Game, Praeda] 

中東的文明古國，諸如亞述、埃

及、巴比倫等「都是十分注重及喜愛打

獵的。這由考古學者所挖掘出士的壁

畫，以及城門宮壁上的影刻，足以獲得

證明。各種野獸，大者獅子，小者飛

鳥，都是他們打獵的對象。所用的武器

則有鏢槍、鐵勾、鐵叉、回力鏢及曲

棍，並有獵狗隨行，有時亦有馬車戰車

加入，看來是規模相當大的圈獵。

關於打獵的事，在聖經上雖然只是

偶然的提及，但是我們卻可獲得一個頗

415 - 417 

為清楚的觀念。比如尼默洛得（創 10:8-

10 ），厄撒烏（創 25:25 ﹔ 27:3 40) 

貝納雅（撒下 23:20 ），三松（民 14:3-

6 ），達味（撒上 17:34-36 ）等人的打獵

事蹟（亦見耶 16:16 ）。他們獵取的對象

似乎有鹿羚、羚羊、點鹿、野山羊、臆

羚、野牛、野羊等（申 14:5 ）。出獵有

時是獨自一人，有時則是成群結隊（耶

16: 16 ），步行而出，或騎馬（按若瑟夫

記載）或乘車（依 7:24 ）。所用的武器

及方法則有投石器、弓、箭、鏢槍（見

若瑟夫）、鳥餌（耶 5:26,27 ）、網及圈

套或繩索（約 18: 10﹔德 27:22 ）、陷阱

（撒下 23:20﹔則 19:4,8 ）。獵物被捕之

後，首先要傾流其血，才可食其肉（申

12: 15, 16,22 ）。打獵的目的不外是劇除

有害的野獸（出口：29﹔撒上 17:34﹔列

上13 :24 ），尋覓日用的食品（創27:3) , 

甚至豪情娛樂，也是目的之一（見若瑟

夫）

417 未錄主言

Agrapha 

Agrapha ’按字面講，即謂未寫下
的言論。可是在解經學上，此名是指沒

有錄在正經福音中的耶穌的言論。這些

言論中，只有一句保存在正經之內，即

宗 20:35 ：「要記住主耶穌的話，他說

過：『施與比領受更為有福』」﹔其餘的

言論，有的散見於新約的一些抄卷中，

如瑪 6：日，或許瑪 17:31 ﹔ 27:26 （按阿

拉伯文四福音合編 Diatessaron Arabic

um ） ，瑪 20:28 (D4 卷），谷 16: 15, 18 

（及谷結論W卷），路 6:4 (D 卷）等。

有些散見於偽經福音中，如希伯來人福

音、埃及人福音和厄彼翁福音，以及於

1947年在埃及所發現的多默福音等。有

些散見於宗徒時代教父的著作內，以及

一些古代禮儀經文內﹔有的散見於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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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的紙草紙上，如放息黎苛斯紙草紙

(Papyri Oxyrhychi ） 等。以上所述，大
都出自基督的教會內。這些言論，很多

次只是載在正經上的主耶穌的一句話的

解釋，或演繹，或改繕﹔另有些是出自

異端派的著作（ Gnosticism, Mand

eanism, Manichaeism ），或猶太人的書
籍（按筆者的意見最多只有兩句），或

回教書籍。屬於回教書籍數目最多，按

瑪爾哥留（ Margoliauth ）博士的研究，

在回教書中，發現有51句屬於耶穌的言

論，但都是在七，八世紀以後寫的。或

者問：這些未錄主言是否確實？或有何

價值？筆者認為只有五、六旬，可能是

耶穌真實的話。對苛仆特文所寫的多默

福音，學者的意見至今還不統一。依筆

者看，這部偽經所保留的耶穌的話雖

多，但一半以上，是由三部對觀福音轉

借來的，其他的言論，也許可上溯於第

一世紀在巳力斯坦所流行的傳授。大抵
可說，這些言論為改寫耶穌的言行，或

深入了解他的道理，幾乎毫無價值，在

這方面正經福音已十分充足了。可是，

為了解古代教會的歷史，尤其是真教和

異端教的教理歷史，無疑地是些極寶貴

的文件。

見 2231 福音、 2094 聖經批判學。

418 末世論

Eschatology, Eschatologia 

「末世論」一詞，顧名思義，是對

最後要來之事的討論。它包括新、舊約

中所有有關於個人、民族或整個人類在

默西亞時代，亦即是在最後的時代，所

有的教訓。

1. 舊約
幾乎在所有的舊約著作中，都直接

或間接地明言或暗示到末世論，它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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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以民的整史，這歷史是關於整個民

族的，而不是個人的歷史。它是一部憧

憬著未來美好遠景默西亞時代的歷

史，因此，它與整個人類的命運有著密

切的關係，諸凡出離埃及，佔領福地的

許諾（出3:8等），對上主救援的希望（依

51 :4 等），盟約之圓滿實現，全人類之

分沾祝福（則36章），以及上主天主之

勝利為王，世界諸國之降服（達7章），

而成為新的創造（依41:20; 44:24 ; 48: 
6,7等），都是屬於末世論的體材。舊約

中，為指示末世的遠景，有些既成定型

的說法：如「必有一日」（依2: 12 ），「日

後」（創 49: 1 ），「上主偉大的日子」’
「上主的日子」’「那天」（索 l :14,15) 
「天主報仇的日期」（依6: 1,2 ），「末日」

（依2:2 ）。在這些末世論的「日子」中，

聖經清楚指出上主特別的作為，以證天

主是人類歷史的主腦，他除掉罪惡，懲

罰惡人，重整世間秩序，「創造新天

地」（依 65: 17 ﹔ 66'.22﹔伯後 3: 13 ）。而

天主的種種重整及革新的作為，則歸納

於一個時代，就是默西亞時代（依 2:2 ﹔

米 4:1 ﹔則 38:8, 16﹔達 10: 14 ）。新約則
稱這個默西亞時代為「最後的時期」（弟

前 4:1 ﹔伯前 I :5,20﹔猶 18 節：若~1:

18 ），因此，新、舊二約在末世論方面

有著密切的關聯。

2. 新約
新約末世論的觀念較舊約更為複

雜，它與一個歷史上的事蹟默西亞的

誕生一一一有著莫大的關係。因著默西亞

的來臨，開始了一個新的紀元，新的時

代，它就是先知們所預報的「新時

代」。在這個新時代中，已誕生的默西

亞耶穌基督一完成了兩種作為，即天

圓的宣佈和建立以及耶穌死而復活。天

國並不是人類歷史自然演變的結果，而

是「來臨」在這個世界上的天主的救贖

工程。這個天國雖然已經來臨，但它尚

不是完備無缺的，它猶如撒在地上的種



畫五 419 

子，應當生長結果（瑪 13 汀，24-30)

猶如酵母應使整個麵團發酵（瑪 I 3 : 

33 ），猶如撒在海中的網捕捉各種魚類

（瑪13:47 50 ）。耶穌的復活是史無前例

的事巔，具有對人類歷史決定性的成份

（格前 15: 14 ），因著它人類才可以獲得

生命及救援，才可以克服一切的困難而

進入天國。它是人子再度來臨的保證
（斐3:20,21 ），是使人類復活的力量（格

前的：20)

初期教會的教友們，曾以緊張的心

情，等候耶穌在末世的再度來臨（得前

1: 10 ）。聖事的領受亦與末世論有關（羅

6:4﹔格前 l 1 :26 ），甚至宗徒們的許多

勸論，亦都是針對著末世而發（得前 5:

卜 1 1 ）。教友的希望就是末日的復活
（得前 4: 13 等﹔格前 15 章）。新約中末

世論的觀念，除了包括全體人類之外，

也包括了整個宇宙（羅 8: 19 等）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來新約中的末

世論，是由兩個主要的成份構成：其一

是一個歷史上業已完成的事實，其二是

一個尚未實現的未來事蹟。整個聖教會

及每位教友生活的奇特性質，即在於此

（迦 6:14 17﹔格後 5: 17) 
為解釋末世論，曾有過不少的學

說，諸如即將來臨的末世論，與時間無

關的末世論，業已開始尚未完成的末世

論，及業已完成結束的末世論等。在這

些解釋理論中，我們覺得業已因著救主

的來臨及聖死而聞始，但尚未達到其最

高峰，尚未完成，但一定要在世界的末

日，因著耶穌的再度來臨而圓滿結束的

末世論，（耶穌的復活是它的保證）

更合情合理﹔其它的理論從略。

見的上主的日子、 191 天國、 2500默西亞

論、 2320 審判、 419 末日審判、 524 死亡，（天

堂）、 471 地獄、 2067 煉獄。

419 末日審判﹝審判l
Last or General Judgement, 
/udicium universale seu ultimum 
[Judgement, ludicium] 

「賞善罰惡」這一觀念，可說不分

古今中外，任何民族中都有，所差別的

問題是生前或在死後。古埃及人相信人

死後，即刻要受一種審判，不過按古主

朝時代的思想，只有法郎需受審判，而

執行審判者為太陽神辣（ Rah）。法郎的

一切分內行為按公義如能夠標準’才准

他進入天國。但由中期王朝時代始，死

後得享光榮的生活，已不再屬法郎的特

權，一切貴族甚至一般常人，只要在審

判時認為合格，也可獲得光榮的生活，

只是執行審判者，己非太陽神辣，而是

掌管死亡的神放息黎斯（ Osiris ）。他審

判的事項，即人是否滿全了他在人間當

守的正義，為此只由法郎一人受審判而

轉為一般人都受審判了。至於希臘人，
他們相信則烏斯神時時在留意，務使正

義獲得勝利，不過他為判官的權限只限

於人生，但平達洛（ Pindarus ）以及柏拉

圖（ Plato ）等人，仍強調人在死後，他
的靈魂將各自受審判。反觀吾國古時書

經上說，「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

百殃」，不過這善惡的報應，似乎只在

今世，而且孔子曾說：「未知生、焉知

死」’是以我國民間所謂「天堂」、「地

獄」之說，原出於佛教思想，我國古時

對人死後似未曾論及。

現在只依據聖經來研討這一問題。

無疑的聖經上稱天主為審判者，至公義

的審判者，全地的審判者（見創 18:25 ﹔

依 3:13; 33:22﹔則 34: 17﹔詠 7: 12 ; 50: 

6 ﹔ 78:5 ﹔ 96:10,13 ﹔ 98:9 ）。天主是賞
善罰惡者，有善必賞，有惡必罰，如洪

水滅世（創6:5-8 ），火燒案多瑪等城（創

19: 15,27-29 ）。不過在舊約較早時期，

當以民在未進入許地之前，天主要以民

遵守天主的誡命，為他們的賞報，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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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進入許地客納罕，並在許地內得享幸

福以及長壽（見申4:39,40 ﹔ 5:28-33 ﹔ 6:

1 3,17 19 ）。相反，為他們的懲罰，乃
是死亡，即「將你由地上消滅」（申 6:

14, 15 ; 8: 19 ）。此外，在較早的時代，

一國之君或家長犯了罪，往往殃及全國

臣民或全家族的人（見創 12: 13; 20汀，

出 20:5,6：，撒上 2:30-36﹔撒下 24: 10-
16 ）。為此，在以民中曾流行一俗語：

「祖先吃了酸葡萄，而子孫牙酸i則18:
1 ）。不過從耶肋米亞、厄則克耳先知

時，天主已將這一觀念給以民予以改

正，說：「誰犯罪，誰喪亡」（則 18:4參

閱耳~31:30 ）。是以在天主前，每人應為

自己的行為負責。至於舊約內所說的懲

罰，從梅瑟法律來看，即為死刑，如申

13:10,16 ; 21 :21 ; 24: 16﹔撒下 12: 14 ; 
撒上3: 14 ; 4: 11 ，時，先知書內也一再描

述類似的懲罰，如耶 14: 10 ; 15: 3; 18: 

19-23 ; 24:8-10 ; 34:13-22 ; 貝日 7: 10 

日，24-27 ﹔ 9:5,7 ﹔ 18: 10-13﹔達 13:

55,59﹔歐 9:12,16 ﹔ 12: 1 5 ; 14: 1 。上述
所引各節經文，除少數如達 13:55,59之

外，大都是記述以民由於背棄天主，敬

拜邪神而遭受的懲罰，甚至以民末後國

亡家破被據往巴比倫，也無非是由於背

棄天主（列下 24:19,20 ）。之後，在舊

約晚期，逐漸暗示身後的審判，如訓

12: 14 ：「因為天主對一切行為，連最隱
秘的，不論壞好都要一一審判」，又德

7:40 勸人要記得自己的末日，如 16:22

說：「到末日他才審問眾人」（參閱約19:

29 ; 31: 14﹔德 38:22 ﹔ 7: 17 ）。不過，

所謂「末日」’大約是指世界末日而非

個人的末日，即人的死亡之白，因為在

舊約時期，對人身後的問題，非常模

糊，（見約 17: 11 15 ：，訓 3:19,20 ﹔ 6:4-

6 ﹔ 9:5 ）。關於身後的問題，只在新約

內，才有了較清楚的解答。在福音裡耶

穌一再提及「有天堂」’「有地獄」（如

瑪 5:20,30 ﹔ l 0: 28 ; 25: 30﹔谷 9:

43,45 ），若望福音內則說：「永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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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 5:24,29 ）。對人的善行，只給一杯

涼水，也不會沒有他的賞報（瑪 10:42;

谷9:41 ）。相反，若是作惡，小的，即是

一句聞話，也都要受審判（瑪 12:36)

關於審判，耶穌曾多次明明提及，

見瑪l I :24 ﹔ 12 ：訓，42 ，並且許下宗徒們
將同耶穌一起審判以色列十二支派（瑪

19:28 ：，路 22:30 ）。不過，上述耶穌所

提及的審判，似乎都是指世界末日後的

公審判，是否人死後立即受私審判，就

連新約內，也沒有清楚說明。我們僅可

從路 16:19-31耶穌所設窮拉匣祿和富翁

的比喻，尤其耶穌在十字架上對右盜所

說「今天你就要與我一同在樂園裡」的

話（路23 :43 ），可以推知，人死後立即

受天主的審判，善人立即進入樂園天
堂，而惡者則到一滿是痛苦的地方，或

地獄。關於世末的公審判究竟在何時發

生，耶穌很清楚地告知了世人，除天父

外，任何人，連天（吏，甚至人子，都不

知道（見瑪24:36 ）。但耶穌為使人不要

在審判來到時，措手不及，故勸人常要

醒竊祈禱，有所準備，為此，耶穌講了

不少比喻，如十童女，僕人等待主人及

塔冷通等比喻（見瑪 24:45-51 ; 25: 1-

13,14-30 ）﹔而且也講了公審判未來之

前的朕兆（見路 21: 2子28﹔谷 13: 19-
27 ）。值得注意的，是耶穌為指審判的

時候，用「那日子」’「那時刻」’人

子要在威能大光榮中乘著雲彩降來。這

一說法和舊約裡先知所用「上主的日

子」’（依 13:6,9﹔素 1:7,14：，岳 I: 15 ; 
2: 1 l ; 3:4 ; 4: 14 ），有前呼後應的奇妙

作用。在舊約的「上主的日子」’原多
次是指默西亞來臨的時日，為此，聖若

望宗徒在撰寫福音時，便以耶穌默西亞

的來臨，已到了審判的時候（見若 12:

3 1 ）。聖若望說：「是以那不信從他

的，已受了審判，那信從他的已不受審

判」（ 3:18 ），而且已出死入生（ 5:24),

已不留在黑暗中（ 12:46 ）。這樣正如耶

穌所說，因為天主沒有派遣子到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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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審判世界，而是為叫世界藉著他而獲

救（ 3:17 ）。不過，要若望宗徒也很清

楚表示現在的審判和日後審判到底有

別，所以聖若望論及日後的審判時，曾

說：「父不審判任何人，而把審判的全

權交給了子」（ 5 ：泣，27 ）。這正如對觀

福音內所說審判將由人予執行，完全一

樣（見瑪25:31 ﹔谷 13:26﹔路 21 :23 ）。

至於公審判的地方稱為「約沙法特」山

谷之說（見岳 4: 12 ），只是一象徵的名

詞，約沙法特意即天主是審判者。

見（未世）、 418 末世論。

420 本都

Pontus 

地名，是阿桂拉的出生地（宗 18:

2 ）﹔並有不少的猶太人僑居於此（宗2

9 ）。大致說來，它是指北小亞細亞的

東部靠近黑海的地區而言，但是它的地

理界限曾經有過不少的變化。公元前七

世紀已有希臘人居住於此，以通商為

主，先後有赫特人、亞述人及波斯人統
治於此，公元前 300 年左右建立了本都

圈，成為獨立的王國，直至公元前 63

年，才落入羅馬人之手，將本都地區劃
分為二，一部份為羅馬行省，而保存原

有的名字，成為本都省，另一部份則割

讓與迦拉達人。現今的學者對於聖經上

所說的本都（宗2:9; 18:2﹔伯前 l : 1 ) , 
已不能確定是指全部本都地區，或者是

專指羅馬的行省本都而言。

421 本性

Nature, Natura 
見 578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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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本雅明

Benjamin, Beniamin 

意謂「右手之子」’以民以右為

南，故亦有「南方之子」的意思。它的

象徵意義則是﹒「吉祥之子」，或「上

主寵愛之子」。聖經有此名者共五人之

多，主要者當然是雅各伯的幼子本雅

明，他是雅各伯聖祖老年所生的兒子，

其母是辣黑耳，與若瑟是同父同母的弟

兄，生於白冷之附近。其母在生產本雅

明時，困難產而死，死前稱其名為本教

尼（意謂我的厄運之子），但雅各伯立

即改稱為本雅明（創 35:16-20 ）。雅各

伯特別鍾愛他，因為他是最年幼的一

子，又是由特別得寵之妻所生，這格外

見於他喪失若瑟之後，只有在得到其他

弟兄的保證後，雅各伯才准許本雅明下

到埃及去購糧。若瑟對他亦特別親熱，

（創 43:29-34 ﹔ 44:1-34 ）。他生有五個

兒子，成一家之長，及一支派的始而且

（創 46:21 ﹔戶 26:38-41 ：，編上 7:6 12 ; 

本雅明支派：雅各伯死前預指本雅

明支派「是隻掠奪的街狼」（創49:27) : 
的確，它居住的地方就是「袋狼山谷」

（撒上 13:18 ），與培肋舍特人屢次作

戰，獲得不少的戰利品，以豪勇善戰，

嫉惡激烈著稱（見民 20: 16﹔撒上 22:7 ﹔

撒下l :21,22﹔編上8:40 ﹔ 12:2﹔編下 17:

17 ）。出離埃及時，它只有三萬五千人

（戶 l :36,37 ），人口之少，較之其它支

派是倒數第二，但在西乃曠野時代人口

卻大增，在摩阿布平原調查戶口時，已

達四萬五千六百人（戶 26:41 ），相反

地，西默盎及納斐塔里支派的子孫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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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在劃分許地時，它的首長是厄里

達得（戶 34:21 ），是站在革黎斤山上祝

福人民的支派之一（申 27:12)

在民長時代，本支派因與客納罕人

雜居往來而受上主之罰，將耶里哥喪失

於摩阿布主厄革隆之手（民 I: 21 ; 3: 
13,14 ）。然後回頭向主，有厄胡得民長

出而拯救他們脫離摩阿布人之壓迫（民

3:15-20 ）。德波辣時代，參加聯軍而戰

勝客納罕人（民 5: 14 ）。後又隨從邪神

的敬禮被上主所懲罰，而受阿孟人之侵

犯（民 I 0:9 ）。有依弗大民長起而拒敵

（民 l l 章）。民 19-21 章的敘述，是本

支派的一段恥辱史。因基貝亞的惡行，

全以民對之大生反感，誓許要聯合攻打

本支派，不參加者將以死刑處之，任何

支派不得將己女嫁給它的族人。數次戰

而不克，終在最後一次戰爭上，本支派

幾全軍覆沒，只剩下了六百人。後來全

民在貝特耳放聲大哭本支派喪亡的厄

運。結果略將誓言修改，而將兩城的女

子嫁給他們，使他們不致完全浪滅門戶

（民 19-21 ) 

全以民的第一位國王撒烏耳出自本

支派（撒上 I 0:21 ）。國王死後，本支派

曾誓死不欲接受達昧的統治（撒下2: 12 

31 ）。阿貝乃爾初曾擁護撒烏耳之子依

市巴耳，後則棄之而從達味，亦將全支

派帶向達味一邊，但心不甘者，仍大有

人在（撒下3: 19 ﹔ 4:2-8﹔編上 12:29 ）。

故此曾數次向達味叛變，而未成功（撒

下 19:41-43; 20: 1-22 ）。以民分南北朝

之後，本支派基於其歷史傳統，及心理

成份，本應是反對猶大的，但它卻可能

由於經濟及地理的關係，放棄了北圖，

而追隨了達味王朝（列上 12:21 ﹔編下

11 : 1 ）。自此之後，本支派的北方土
地，便不時在受著北國君王的騷擾（列

上 12:29﹔編下 l 1:5,10,11 ）。而本支派

及猶大支派的歷史，也由此便常被人混

為一談（編下 15:9,10﹔厄上 I :5 ; 4: 1 ）。

在巴比倫充軍之際，本支派經過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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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摩爾德聞及艾斯德爾，救全以民於
殺身之禍（見艾傳）。本支派同猶大支

派是最初自充軍地返來重建耶京的人

（厄上 l :5﹔厄下 11:31-35 ）。在瑪加伯

時代，本支派的一人，名息孟者，因與

大司祭赦尼雅三世，發生衝突，而獻計

與赫略多洛王，沒收耶京聖殿的寶庫

（加下 3:4等）。在死海邊的谷木蘭洞內

發現的文件中有「戰爭卷」’載有本、

猶大及肋未支派同屬光明之子。

在新約中，保祿屬本支派（羅 l 1:1 ; 
斐3:5 ）。「由本雅明支派中蓋上印的有

一萬二千」（默 7:8)

本支派歷來的邊界由於歷史環境的

變遷，人事的更動及戰爭的牽聯，沒有

即成不變的界線，參見蘇18:11-28; 16: 

1 3 ﹔ 15:6-9 。它的城市見蘇 18:21 24; 

參見厄下 l 1:31 35 。
聖經上其他以此為名的人物：

(!) 彼耳漠的兒子，英勇善戰（編上7:

10) 

(2) 哈陸之子，充軍後被迫與其外方

妻子離婚者（厄上 10:32)

(3) 充軍後居於耶京者，曾修治自己

家門前的耶京城牆（厄下3:23) ' 

可能與厄下12:34所提者，同為一

人。

424 正經

Protocanonicals, 
Protocanonici 

見 2087 聖經書目。

425 正義

Justice lustitia 

正義、義德、公正、正直等字，在

聖經裡多次是字異意同的字眼，而且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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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與新約內都有提及。為了清晰起見，

今分別先論天主的義，後論人的義，先

依據舊約，後依據新約。

1. 天主的義

1.1 從舊約看天主的義

在舊約裡，雖沒有天主直接稱自己

為義的說法，但不乏間接的說法，如出

9:27 ，「正義歸於天主」’達9:3 「唯有
上主是公義的」（參閱哀 l : 18﹔詠 7: 12 ; 

接21: 12：約 34: 13 等）。由以上各節經

文的話看來，「天主是正義的」’正如

天主孟晶自己所說，「他是自有的」（出 3:

14) .或「他是聖的」（肋 19:2 ），有完

全相同的意義﹔亦即是說，天主是公義

的，一如他是自有的，他是聖的。正如

－自有」、「聖」屬天主本體固有的特

性，同樣「公義」也屬於天主本體固有

的特性。天主本體固有的特性既是

「聖」和「義」’是以一切「俗」的，即

與「聖」作對，即是與天主作對，這即

是罪的所以為罪，因而不能見容於天主

的義。是以在聖經裡，由創世紀天主造

了人類以來，便不斷有懲罰人類的記載

（創3:14-19 ﹔ 4: 1 l ﹔ 6:5-7 ﹔ 18:20等），
即因人有背天主的聖，因而不能為天主

的義所容忍，這即是何以天主必須懲罰

人類的最後理由﹔同樣也即是「義」意

義的說明。

不過，正如前文所說：「天主是正

義的」，但也是「聖」的﹔「聖」的意

義乃一切美德的總和，是以「義」也包
括在「聖」內。不過除了義，且也含有

「仁」的意思。是以聖經從創世紀始，

幾時論及天主對人施以懲罰，幾乎每次

同時也提及天主對人類將予以救援，好

似一道雙軌平行不悴，正如詠 85: 1 l 所

說：「仁愛和忠信必彼此相近，正義與

詞平必彼此相親」。所謂和平也即救援

＇！－］實效。由於聖經上一貫將天主的正義

與救援相提並論，為此，很多次將天主

的義也視作天主的仁，或換言之，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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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的懲罰看作天主救援的作為，因為

天主實施懲罰的用意，不是為了懲罰而

懲罰而是藉懲罰，為使人獲救，也即藉

懲罰為除去使人獲救的阻礙（參閱撒上

12:9 12 ，全部民長紀的中心思想，即
是這一意義。先知書內，也有很多類似

的思想，如歐 2:8,9,10-22﹔依 25: 1-5 ; 

耶 2:12-19 ﹔ 3:11-18 ）﹔而且自從天主

為實踐他拯救人類的計劃與以民在西乃

山訂立盟約後，全部舊約的思想即以這

盟約為天主對待以民的準繩。是以天主

所以懲罰以民，或降福以民，即看以民

是否遵守抑或背棄天主的盟約（參閱友

5:17-20 ）。天主所以如此對待以民的最

後理由，仍是導源於天主的義﹔而且從

天主這一互古不變的作為，顯示出了天

主的「忠實」。是以聖詠的作者，既讚

頌天主的正義，又已區歌天主的仁愛，如

「正義和公理是你寶座的基礎，仁愛和

忠信在你的前面開路」（詠 89: 15 ）。此

外，在舊約裡，天主一再向人許諾日後

必將有一位默西亞來拯救人類，而默西

亞重要任務之一，即是宣揚以及伸張天

主的正義（見依 9:6 ﹔ 1 1: 3 ; 45:8; 60: 

13 ﹔ 61 汀， 10; 62:2 ：，耶 23:6 ）﹔而且這

也是世間遭受迫害的弱小者所期待於默

西亞的（依 61: 1,2 ：，詠 147:6﹔參閱瑪 5:

6﹔路 1 :52) 

1.2 從新約看天主的義

今再從新約看有關天主的義的思
想。在福音裡，耶穌很少直接提及天主

的義。耶穌講道的最主要的題材是天國

（~馬 4:23 ），或天主的國（谷 1: 15 ）臨近

了。這無疑和依 46: 1 3 「我的仁義來近

了，已不遠了，我的救恩不再延遲」，

有異曲同功之妙﹔而且在瑪6:33耶穌曾

明說：「你們應先尋求天主的國和它的

義德」’是以耶穌將天圓的義德和天主

的國等量齊觀。由此可知，耶穌所說的

義德，與其說是指信友應修的全德，毋

寧說是指天主的仁義，如前面適才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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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46: 13 所說的，天主的仁義和天主的

救恩。為此，也更容易明瞭耶穌在山中

聖自II所講「饑渴慕義的人是有福的」那

節經文的真諦（參閱依 51: 1 ）。

至於新約其他經書，只有聖保祿有

較詳細及更透徹地論及天主的義。在羅

1: 7 首先說明，這天主的正義，是由福

音而敢示給人，而人只可憑信德獲得這

正義。保祿引用舊約裡哈2:4的話「義人

因信德而生活」以資證明。在3 :5,22-24 

更進一步地講述人如何成義，即「天主
的正義，因對耶穌基督的信德，毫無區

別地賜給了凡信仰的人，因為所有的人

都犯了罪，都失掉了天主的光榮，所以

眾人都因天主白白施給的恩寵，在耶穌

基督內蒙救贖，成為義人」。對這節聖

經我聖教會與跟隨馬丁路德的基督教人

士，有很大的分野。基督教學者以為按

聖保祿這裡所說，人只是在天主面前算

為義人，所以，基督教的聖經內一向將

“J的t仕的ti。”譯作「稱義」﹔但我公教
學者，卻一慣以人因耶穌聖死的功勳，

蒙天主賜他以聖寵獲得內在的聖化而實

在成為義人，因而將“Justificati。”譯作

「成義」。為此，天主的正義，在羅 3:

22-25 ，不是指天主賞善罰惡的公義之

德，而是指天主普救世人的好生之德，

即願眾人都能得救而獲常生。這一解

釋，從羅四章內，保祿以亞巴郎的成義

為模範，更能使人易於瞭解。不過，即

在保祿同一致羅馬人書內，有關天主的

正義，並非沒有天主將秉公行審之公義

之德的意思，因為在第二章全章就是暢

論天主將如何審判眾人，如五、六兩節

所說：「你固執而不願悔改，只是為自

己積蓄，在天主忿怒和顯示他正義的那

一天，向你所發的忿怒。到那一天，他

要照每人的行為予以報應、」﹔又如 12節

所說：「凡在法律之外犯了罪的人，必

要在法律之外喪亡，凡在法律之內犯了

罪的人，必要按照法律受審判」。此

外，羅 10:3所談及的正義，可包括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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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解釋。至於斐3:9 ，則仍如羅3:22

25 ，指屬天主本體固有普救眾生之仁

義。

至於新約內其他經書，則很少明文

提及「天主的正義」等說法。若一 1:9提

及一次，依據該節的上下文，該節所說

的「正義」’是指天主的忠實，即天主

必按照他所許的，赦免人的罪，只要我

們明認我們的罪過。

2. 人的義

2.1 舊約裡有關人的義德的概念

舊約裡有關人的義德，不拘是法律

書、先知書、或智慧書，都有很詳盡的

論述。今為了節省篇幅起見，只擇其重

要的意義略述一二。

首先論及人的義，即指公正或公平

之義，猶言人立身處世，與人往來要秉

公行事，尤其法官在審斷案件上，更必

須秉公審斷。如申 16:18 20所說﹒「在上

主你的天主賜給你的各城鎮內，要為各

支派設立判官和書記，他們應按照公道

審判人民，不可違犯公平，不可絢情顧

面，不可接受賄路，因為賄路令智慧的

人的眼目失明，只應追求公道與正義，

好叫你能生存．．．．．．」（參聞出 23:6；申 I:

16﹔肋 19: 15﹔歲 16: 13﹔詠 58:2 等）。

天主對這公義之德既如此重視，因

而對一切不義之行使深惡痛絕，因而我

們也就容易瞭解，何以先知們 天主

的代言人，一再譴責以民中間的不義之

行，並一再勸他們要履行正義，如依 1:

17 「你們．．．．．．學習行善，尋求正義，責

斥壓迫人的人，為孤兒仲冤，為寡婦辯

護」（參閱耶 7:5 ﹔ 22:3﹔則 18:5,8 ﹔ 22:

7,27 ：，歐 2:21 ﹔ 4: 1,2 ﹔ 12:8﹔亞 2:6,7 ﹔

5: 1 。一 13 等）
此外，正義也泛指一切法律，因而

在舊約裡通常稱那些熱心遵守法律者為

義人。所謂守法律，換言之，即遵照天

主的旨意行事（參閱創刊：23﹔撒下 4:

1 l﹔列上 8:32﹔約 12:4 ）。是以法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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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稱為「上主的道路」’「上主的言語」

等（參閱詠 l 19 篇）。關於義人是如何

幸福，如何為天主所喜悅，參閱詠

112 。充軍後，以民因受了充軍苦痛之

教訓，更加著重守梅瑟法律，只可惜舊

約晚期時代，在經師錯誤領導之下，只

注意表面守法律，而忘卻了申 9:5 上主

曾教訓過他們的話，注意法律的真精

神，以致耶穌來到後，經師和法利塞人

便不能接受耶穌的道理和教訓，而且也

不認耶穌 一個真正守法者，一個完

全承行天父旨意者一為默西亞。

2.2 新約裡有關人的義德的概念

在新約裡關於義人的觀念，與舊約

不但可說完全一樣，而且可說師承舊約

的思想，仍以遵守法律，承行天主旨意

者為義人，如瑪 13:43﹔谷 6:20﹔宗 10:

34 ，因而稱古聖祖、先知為義人（瑪23:

29 ）。此外，稱若瑟為義人0馬 1: 19) ' 
稱臣加利亞和依撤伯爾以及西默盎等人

是義人（路 1:6; 2:25 ）。至於耶穌所講

的義德，除前文所述，與天國等量齊觀

外，從人一方面說，可說等於全德，也

即含有守法律之意﹔而且耶穌要人修的

義德，遠超過經師和法利塞人的義德，

換言之，即要人不只著重表面的作為

0馬23:25,27 ），而且動機要純正，即出

於愛天主，而不是為受人誇讚(f,恥：20;

6: 2, 5 ）。為此，可說耶穌要人修的義

德，是出於內心的，基於對天主的愛，

因而與愛德是不可分離的（見若~2:

9,29 ; 3: 10﹔瑪 25:37﹔參閱哥 3: 14﹔格
前 13 章「愛德頌」）。

3. 結論

由上文所述，我們將義分為天主的

義，以及人的義，而人的義導源於天主
的義，是以只有天主才是義德的根源。

耶穌說：「我來不是為廢除法律或先

知，而是為完成」（瑪5: 17 ），即為完成

法律或先知所敢示與人的天主的義。聖

教會稱耶穌主主義德的太陽，即要人在耶

穌義德的光照下，跟隨耶穌，來完成自

己所受自天主的義。

見 1453 恩寵、 678 成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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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牛的主要用途，固然是繁殖及養

育幼憤（肋 22:27,28 ﹔ 申 7:13 ﹔ 28:

4, 18,51 ﹔撒上 6:7﹔約 21: 10 ），但是猶

如我國以務農為主的鄉村，亦用來為從

事耕作（撒上 6:7,8﹔民 14: 18﹔歐 10:

11 ），或作肉食及牛乳的供應品（約21:

10 ）。幼小的母牛，亦可作為貴重的禮

品（創 32: 16﹔耶 46:20﹔歐 4: 16 ）。它
長至18個月的時候，已開始有繁殖的能

力（依 7:21 ）。紅色的母牛是製造「取

潔水」不可缺少的（戶 19:1-9 ）。無瑕

的母牛亦可作為和平祭的全矯祭品（創

15:9﹔肋 3: 1 5 ）。暗殺事件發生而又不

知兇手為何人時，司祭應殺一隻母牛

慎，並在其身上洗手，以示城民之清白

（申21: 1 9 ）。埃及的法郎曾夢見七隻肥

母牛及七隻瘦弱的母牛，是為七個豐年
及歉年的象徵（創 41 :4,26,27 ）。巴商

的母牛特別出名（見申32:14﹔詠22: 13 ; 
則39: 18 ），亞毛斯先知將之比作撒瑪黎

雅的女人（亞4: 1 ），頗含輕視之意。歐

瑟亞先知更將厄弗辣因（即北國以色

列）比作一頭馴服苦幹的母牛（歐 10:

11 ) 

見 849 取潔水、 279 牛。

427 母親

Mother Mater 

母性自以民的最古時代以來，即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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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婦女無上的光榮，以及在社會上的

崇高的地位。相反地，荒胎的婦女卻被

視為恥辱及不值，因此，生養子女是以

民一切女性所急切渴求的，甚至不惜淪

為妓女及亂倫，以求懷孕生于（創 19:

30 38 ﹔ 38章）﹔或者甘將自己的辦女交

與丈夫，以求牌女生子而視為己出（創

16: I ﹔ 30汀，9 ）。辣黑耳且以威脅的口

吻，向丈夫求歡：「你要給我孩子，不

然，我就死啦」（創30: I ）。亞納整日愁

眉苦臉，過著暗無天日的憂戚生活，直

到她生下了撒慕爾，心靈才豁然開朗，

精神為之一振（撒上 1:4-2:10 見盧）

這種傳統的觀念，直至新約時代仍然存

在，這由若翰誕生的歷史可以清楚地看

到（路 l :7 25) 

「母親」一詞在聖經上的用意，頗

為廣泛，它除了指親生之母外，也指岳

母（創 37:10 ），祖母（列上 15:10)

熙雍（依 50: I ﹔ 66:7 ），天上的耶京（迦

4:26 ），或者某一城市（如巴比倫：耶

50:12﹔撒下 20: 19 ）。但是中國以地為

母之說（後漢書，李固傳載有：王者父

天母地，寶有山！︱︱），在聖經上似乎是

找不到的。司1140: 1 所說的「自從人出離

母胎的那一天，直到回到眾生之母的懷

中那一天．．．．．．」’可能勉強地作為「母

地」之說的反映。但所謂的「眾生之母

的懷中」’是直接指墳墓而言（亦見約

17:14 ）。耶穌獨稱那些完成聖父冒意的

人為自己的「兄弟、姊妹及母親正瑪12:
47,50) 

雖然在法律上，以民的家庭以父為

主，但在盛行一夫多妻制的時代，子女

的撫養及教育，卻主要是母親的責任，

故此子女與母親的關係遠較父親為密切

（見創刊： 12﹔申 13: 1 ：，民 8:17) 。也正

因此有同父異母的子女彼此結婚的事實

（創20:12 ，見撒下 13: 13 ），反之則無。

一夫多妻制家庭中的子女，多以母名為
別，故此歷史書上幾時提到以民的國王

時，常附以其母之名（列上 11:26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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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 15:2,10 ﹔ 22:42：，列下 8:26; 12:1 ; 
14:2 ﹔ 15:2﹔編上 2:26﹔編下 12: 13 

等）

以民的母愛是特別偉大超群的。哈

加爾、亞納、黎茲帕以及瑪加伯時代七

兄弟的母親的歷史，都足以為此作證

（創 21:14-16﹔撒上 l :22-27﹔撒下 21:
8-10﹔加下7章，見依49: 15 ）。基於這

種偉大的母愛，聖經上不斷地要求子女
們對母親應盡尊敬愛慕的責任，猶如對

父親然（見「十誠」’瑪 15:4-6﹔弗 5:

31 ﹔ 6:2 及「孝敬父母」條）。天主對自
己百姓無微不至的愛護，也不時比作母

愛（依 49: 15 ; 66: 13 ) 
聖母最高尚偉大的稱呼和地位，是

「耶穌的母親」，「主的母親」（路 l :43) 

見 2210 瑪利亞。

428 民長﹝民長紀i
Judges, ludices [Book of 
Judges, Uber /udicum] 

民長乃指若蘇厄死後，撒烏耳未被

立為君王之前的一段時期，被天主特別

召選為拯救以色列民於敵人手中的那些

英雄人物，按希伯來文稱為“Shoph

etim”’意即審判者。不過從聖經上所

記述的看來，他們的任務固然包括處理

民間訴訟的事（民4:4 ），但他們首要的

任務，是由敵人手中解救以民，之後負

責治理以民（見民 12:9,10，日， 14 ）。是

以民長乃當時天主用來為領導治理以民

的領袖。為此 Shophetim 不能譯作判官

或審判者，而應譯作民長，因民長含意

較廣，也與事實較符合。此外，在當時

極可能客納罕人對他們的領袖，也有類

似的稱呼。他們的任期可能只是短時間

的，如漢尼拔耳作迦太基城的民長任期

只一年。不過據聖經所載，以民的民長

一經天主召選，大多終身為民長，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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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去世。此外，他們中還有的兼有先

知任務的，如德波辣（民4:4 ），撒慕爾

（撒上 3:20 ﹔ 7: 15) 
民長紀（士師記），一望而知，即

記述民長的事E賞，全書共二十一章，可

分為三大段：
(!) 1:1-3:6 ，為本書的引言，略述若

蘇厄死後，以民當時宗教政治情

形。

(2) 3:7-16 ，為本書的正文，主要記

述六位較大民長的事蹟，即 3:7-

11 ，記述放特尼耳的事蹟﹔ 3: 12-

30 ，記厄胡得的事蹟﹔ 4 卜 5:

3 1 ，記德波辣的事蹟﹔ 6: 1- 9: 

57 ，記基德紅的事蹟﹔ l 1: 1-12: 

7 ，記依弗大的事蹟﹔ 13: 1- 16: 
31 ，記三松的事蹟﹔中間加指有

六個較小的民長的事略：即 3: 31 

記沙默加爾民長， 10: 1,2 記托拉

民長， 10:3-5記雅依爾民長， 12:

8-10 記依貝贊民長， 12:11,12 記

厄隆民長， 12:13-15 記阿貝冬民

長。

(3) 17-21 為兩篇附錄：即 17: 1-18:31 
記述丹族搶去米加的神像並建立

聖所，形成了宗教分裂的現象﹔

19-21記述屬本雅明族基貝亞人，

因輪姦一個肋末人的妾侍，引起

戰爭，使本雅明支派幾乎滅絕。

本書的中心思想以及作者的目的，

由本書刻版式的文體﹒以色列子民行了

上主視為惡的事（ 2: 11 ; 3:7,12; 4:1 ; 6: 

l ; 10:6; 13:1 ），上主對以色列大發忿

怒（ 2: 14 ﹔ 3:8 ﹔ 10:7) ，於是上主把他

們交在某仇敵手中，幾年之久（ 2: 1 4 ; 

3:8 ; 4:2,3; 6:1 ; 10:7; 13: 1 ），以色列

遂向上主呼籲（ 3:9, 15 ﹔ 4汀， 6:6; 10: 

10 ），上主派遣民長拯救以民一雖然

所用詞句略有不同（ 2:16 ﹔ 3:9，帥， 15 )' 

境內平安了多少年（ 3:11,30 ﹔ 5:31 ; 8: 

28 ; 1 1 :33 ），可以得知，是要說明天主
常實踐了西乃盟約，而背約的常是以

民﹔而且以民的所以遭難，所以得救，

全在乎他們對盟約的思守與背棄。

關於本書作者以及作者年代問題，

學者至今未能作一確切的答案。由本書

內容與文筆看來，只可說，本書乃由數

段不同的史料編輯而成，是以每段不同

的史料，能出於不同的作者，以及不同

的時代。但編輯成害的為誰，則不得而

知。至於編辜的時代，由於作者一再感

嘆地說「那時在以色列沒有君玉，各人

任意行事」（ 17:6; 21 :25 ），這句話顯
然是作者在編賽時所加的話，暗示作者

己認識王朝的幸福，是以極可能在撒烏

耳為主不久，也即在撒慕爾晚年時代，
編霉了這部書。

429 永遠

Eternity, Aeternitas 

「永遠」，「永久」’「永存」等類
似的字，按語言學講：

( 1 ）有時指示長久的意思，如詠的：

6 ：「你豈能永遠向我們發

怒．．．．．」’參閱：厄下 2:3﹔達 2:

4 ﹔ 3:9 等，
(2 ）有時按通常的說法，指示一段似

乎無起初也無終結的時間，如

「你回想往古的時日，思念歷代的

歲月」（申曰：7 ），亦見路 1 :70﹔若

9:32 （自古以來從未聽說．．．．．．）﹔

格前 2:7﹔弟後 l :9﹔鐸 1 :2 等﹔

(3 ）有時按狹義講，則指示所謂的

「永恆性」’即如辭海所釋：「超

越時間而無變化之意，與言本體

或實在意同」’就是說，是先天

地而不見其始，後天地而不見其

終。這種嚴格的意義，若把許多

經句的上下文細心研究，並不難

推想﹔特別是作者在講論天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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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他的神國、他的作為、他

的美德、屬性等時。

充軍以前，聖經的作者，為了指明

天主的那絕對永恆牲，常懷著一種樸實

率真的概念，且把這概念也表達於純樸

的話語上，照他們的思想，人是屬於死

亡的，並且他的年齡都受制於天主（創

6:3 ）﹔反之，天主是永生、永存的，囡

為他常「是」，而非須與「不是」的（見

出 3:14,15﹔申 5:26 ﹔ 32:40 ）。準此，

他們稱天主為「永恆天主」（創21 :33) ' 
「一位萬古常存者」（見達 7:9 ）。

引導世人，更好說，引導以色列人
稍微了解天主永恆性的其他概念，就是

創造的概念：在天主創造萬物之前，除

天主外，任何事物都沒有，只有天主生

活在他的無限光榮中，因而天主是超越

時間與空間的，他是永恆的，永存的，

見約 38:4-18；鐵 8:22-31 ﹔詠 90:2 等。

在充軍時和充軍後，由於先知們的

宣言是使人民多考慮人類的末事，而在

未事中，特別邀請人們思慮天主的最後

審判和他先講後行的預言，所以很自然

地，天主永恆性的教義，便達到了一個

很純潔而很高超的境界。請聽依撤意亞

那非常生動和十分美麗的話：「難道你

不知道或沒有聽說，上主是永生的天

主，是創造地極之主嗎？他總不疲倦，

決不困乏，他的智慧高深莫測」（ 40: 

28 ）。參閱詠 90:2 ﹔ 102:26-28﹔依 43:

10-13 ; 44:6 8﹔拉 3:6﹔申 6:4﹔智 12:

13﹔若 17:24﹔弗 1:4﹔伯前 l :20 等。

永存的天主由於愛世人（若 3:

16 ），藉著他的聖子耶穌給信仰他的人

賞賜永生，叫他們分享他自己的「天主

的性體」（伯後 l :4 ）。那麼，世人如果

信仰天父和天父派來的聖子 耶穌基

督，他們就獲得永生（若 17:3﹔若一 l

1-4 等），即分享他的永遠生活。

見 190 天主、 436 生命、 418 末tH:論、

1476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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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 玉石

Precious Stones, Lapides 
Pretiosi 

玉石在聖經上的用途可分兩種，其

一是為作裝飾品，如耳環、指環、手

錫、項鍊、王冠等所用的玉石，其次是

用來作為建築材料的玉石。巴力斯坦無

玉石之出產，大多數是來自埃及、非

洲、阿拉伯及印度（則 27:16,22﹔列上

10:2, 10, 11 ）。可是以民在歷史上也出

現過不少著名的啄玉磨石的匠人（出35:

30-33﹔見德的： 1 1 13) 
有關聖經上玉石的研究是一個十分

棘手的問題。首先要知道聖經上玉石的

名字及分類，曾經因時而變，聖經對玉

石的分類所依據的，並不是現代科學的

原理，因此不同種類的玉石，可能因其

外形相似而作為同類玉石看待，相反

地，同一種類的玉石，可能因其外形及

色澤之不同，而被視作數種完全不同的

玉石，今僅將舊約希伯來文及新約希臘

文所提及的全部聖經上的玉石名目，列

表如下：

1 舊約中希伯來文玉石名

1.1 紫晶（ Ahlamah, Amethystus) 

出 28:12,19﹔紫寶石：則 28: 13 。

1.2 蓊翠（ Bareqet, Smaragdus ）：出

28:13,17; 39: 10 ° 

1. 3 寶石（ Dar, Lap is Parius) ：艾 1:

6﹔珠譴：歌 l : 10 ° 

1.4 水晶石（ Egdah, Lapides 

Sculpti ）：依 54: 12 。

1.5 水晶（ Ga bis, Eminentia ）：約 28:

18 
1.6 紅瑪腦（ Kadkod, Ghodchod, 

las pis ）：依 54: 12 。

1. 7 黃瑪腦（ Lesem, Ligurius ）：出28:

19 ; 39: 12 。

1.8 紫寶石（ Nofec, Carbunculus, 

Gemma ）：出 28: 1 8 ; 39: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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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赤玉（ Odem, Sardi us) ：出 28:

17,39:10﹔貝u 28: 13 。

I. I 0 珊瑚（ Peninim, Margaritae) 

約 28: 18 ° 

1.11 青玉（ Pitdah, Topazius ）：出 28:

17 ; 39: 10﹔則 28: 13 。

1.12 水晶（ Qer泊， Crystallus ) : 

貝U 1:22 。

1.13 珊瑚（ Ra'mot, Ebur antiquum, 

Excelsa ）：約 28: 18﹔哀 4:7 。

1.14 金鋼（ Samir, Adamas, Adam

antinus ）：則 3:9﹔臣 7: 12 ; 

鑽石﹒耶 17: 1 ° 

1.15 藍玉（ Sappir, Sapp﹜iirus ）：出 24:

10 ; 28: 18 ; 29: 11 ﹔則 1 :26 ; 28: 
14﹔碧玉：歌 5: 14﹔約 28:6;

依54:11 ﹔則 10: 1 ﹔青玉：哀4:7 。

1.16 白瑪稿（ Sebo ’， Achates ）：出 28:

19; 39: 12 。

1.17 司馬路＇ (Soham, Onychinus) ：創2:

12：，紅瑪璿：出 25 汀， 28:9,20 ﹔
35:9,27 ﹔ 39:6,13﹔編上 21 :2﹔則

28: 13﹔寶石：約 28: 16 。

1.18 黃玉（ Tarsis, Chrysolit肘， Visio

mar悶， Hyacinthus) ：出 28:20 ﹔

39: 13﹔橄欖石：則I: 16 ﹔ 10:9﹔橄
欖玉：則 28: 1 k 碧玉﹒歌 5: 14 ; 

達 10:6 。

1.19 水蒼玉（ Yahalom, Beryllus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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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蒼玉（ Crystallos, Crystallus ) 

默 21:1 l﹔水晶：默 22:1﹔玻璃：

默4:6 。

2.5 珍珠（ Margarite, Margarita) 

瑪 13:45,46﹔弟前 2:9﹔默 17:4 ﹔

18:12,16; 21:21 ﹔珠寶：瑪7:6 ° 

2.6 藍玉（ Sappheiros, Sapphirus) 

默 21: 19﹔藍寶石：多 13: 17 。

2.7 斑瑪稿（ Sardeon, Sardius) 

默 21:20﹔紅瑪腦：默 4:3 。

2.8 赤瑪腦（ Sardonyx, Sardonyx) 

默 21:20 。

2.9 蓊翠（ Smaragdos, Smaragdus) 

默4:3 21:19﹔紅玉：多 13:17 ﹔

德 32:7 ° 

2.10 玉髓（ Chalcedon, Chalcedonius ) 

默 21: 19 ° 

2.11 橄欖石（ C趾ysolitos, Chrysolithus) : 

默： 21:20 。

2.12 綠玉（ Chrysoprasos, Chrysoprasus ) : 

默21:20 。

2.13 黃玉（ Topazion, Topazius) : 

默 21:20 。

2.14 紫玉（ Hyacinthos, Hyacinthus) : 

默 21:20 。

注意：關於每種玉石的解釋，見各

玉石條。

28:20; 39: 13 ; 貝日 28: 13 。 -- 
431 工揖

1.20 金鋼石（ Yasefeh, Iaspis ）：出 28: 主祖

18 ; 39: 1 l ﹔貝u 28: 1 3 。 Chalcedony, Ca/cedonius 
1.21 琉璃（ Zekukit, Vitrum) ：約 28:

17 。

2. 舊約及新約中希臘文玉石名

2.1 紫晶（ Amethystos, Amethystus ) : 

默 21:20 。

2.2 綠柱石（ Beryllos, Beryllus) 

默 21 :20﹔紅寶石：多 13: 17 。

2.3 水蒼玉（ Jaspis, Iaspi日）

默 21:19 。

礦物名，亦稱石髓或佛頭石，是一

種含有晶質的透明或半透明的玉石，光

澤如蠟，依其顏色，可分肉紅（深紅）

玉髓、淡紅玉髓、血玉髓、綠或濃綠玉

髓等種類。不透明者，即馮竭。原產於

小亞細亞的加耳切多尼雅地

( Calcedonia ），因而得名，是天上新耶
京城牆的第三座基石（默21: 19 ）。見各

玉石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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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玉蜀委
Mill剖， Milium

一種屬於麥類的五穀野生麥

( Triticum di caecum ） 。在埃及的古墓

中，曾發現它的存在，亦見於巴比倫。

由此可以斷定在舊約時代，聖地亦有它

的種植，許多譯本的譯法各有出入，思

高譯本則譯作「玉蜀委」或「粗麥」（出

9:32﹔依 28:25﹔則 49)

見 2099 聖經中的植物。

433 瓦片

Ostracon 

這是來自希臘文的名詞，原文本只

謂「貝殼、甲殼、瓦片」’後來卻成了

考古學上的術語，指破碎的陶器片而

言。但它並不是一般的碎片，而是專指

那些考古學者由地下掘出的，及寫有字

句的陶片而言。原來古人在缺乏書房四

寶的環境下，曾經利用墨水將簡單的記

事錄於陶片瓦片之上。它們對於數千年
後的我們，卻有了十分重大的貢獻，因

為它們不只給我們指出古代希伯來文的

原始書法，並且由它們的內容，也使我

們更能明瞭舊約時代，尤其是君王時代

的社會情況，今分述如下：

1. 撒瑪黎雅的瓦片

於 1910 年出士，共有七十五件，其

中六十三件仍能認讀，屬於雅洛貝罕二世

時代（公元前 783-743 ）。其內容大都是

簡明的行政及商業的記錄，所用的文字是

古希伯來文。 1930-1933年間，雖仍有一

部分出士，但其價值已遠不如前者。

2. 拉基士的瓦片

於 1935-1938 年間被考古學家挖

出，共有二十一件之多。內容大都是一

位駐守拉基士城附近的軍官給城內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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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件，學者們皆肯定這些信件屬於拿

步高圍攻拉基士前不久，是耶書之外的

有分量的歷史文件，可用來對比參照。

可惰的是，因這些文件已在地下掩埋了

數千年之久，只有其中的三分之一仍可

辨認，其餘概已模糊不清。所用的文字

亦是古希伯來文，有些竟是公元前1200

年左右的古老文字。

3. 革則蘭的瓦片

於 1929年在革則爾出土（見革則爾
的日曆條），所用的文字是公元前 1400

年左右的古老希伯來文。

4. 貝特舍戰士的瓦片

這是一個最古老的文件，於1930年

出土，但至今仍未能正確地加以辨認及

解釋，可能是公元前的00年間的作品。

5 鼓斐耳的瓦片
被發現於 1924 年，大約是公元前

七世紀的遺作，可惜已不能辨讀。另外

在其他地方，還發現了一些瓦片文件，

但其重要性已遠不如前所述。

434 瓦士提

Vashti, Vasthi 

女人名，意謂「美麗的」（？）或「渴

慕的」（？），是波斯王薛西斯的王后，

美麗超眾，但性情固執，竟敢違背國王

的命令，使國王在震怒之下，將她打入

冷宮，於是有艾斯德爾的得寵而成為正

宮（艾 1:9-2:7 ）。聖經及歷史學者們，

曾盡最大的努力，希望找出瓦士提的歷

史憑證，但枉費心機，毫無所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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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甘達刻

Kandake, Candace 

原來是數位厄提約丕雅女王的共有

名稱，猶如法郎及凱撒，然而被用作固

有人名（宗 8:27)

這位女王手下的得勢太監及寶庫的

總管，曾去耶京朝聖，在歸途中由上主

的安排遇見斐理伯六品，由他聽悉及接

受耶穌的福音後，而領洗入教（宗8:26-

40) 

當時之厄提約丕雅王國，被猶太人

稱為雇士，包括埃及的南方地區，在尼

羅河的第一至第六瀑布之間地區，它當

時的京城是默洛厄（Meroe) 

436 生命

Life, Vita 

在全部聖經裡，沒有一屬於哲學的

生命的界說，但有許多生命的概念，足

使我們明瞭聖經對生命所有的含義。筆

者先就舊約，後就新約，提出聖經關於

生命所有的論述﹔今先解釋生命的意

義。

1. 生命的意義

「生命」’希伯來文普通使用一複

數形容詞 Hayyim ’這字不是一抽象名

詞，而是指壽命，即生命的延長。此

外，以色列人又用此字表示動的意義，
為此，泉水、河水流動，都稱之為「活

水」（創 26: 19﹔肋 14:5﹔戶 19: I 7﹔耶

2: 13 ; 17: 13﹔區 14:8﹔參見若 4: 10; 7: 
38 等處）﹔但從未談及植物的生命，因

為人無法見及植物的活動。 Nephesh 
（靈魂、魂魄），有時也用以指生命（創

9:4,5﹔肋 17: 11 ﹔申 12:23 ），出21 :23 : 
「應以命償命」 0 Ruah（生氣、氣息），

此字亦用來指生命或代替生命，如訓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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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1 ﹔ 8:8 ：，則 37:8 等處。
在新約中，為指示「生命」’普通

使用兩個名詞，和出於同一語根的動

詞，即 Zoe （生命）和 Zao （生活）

以及 Bios （生命）和 Bioo （生活、度

日）。有時「有生命的」，或「生活的」

這類語詞，指示能產生出另一項效果的

一種活力，普通以這類語詞來表示具有

大能力的「天主的話」，如希4: 12 ：「天

主的話，確實是生活的．．．．．．」（參見宗7:

38﹔伯前 1 :23 ）。具體地說，「生命」或

「生活」’就「人」而言，是指能活動，

有作為，享受治理世上的一切美好事

物，如古ii 9:4-10 ：「的確，誰尚與活人

有聯繫，還懷有希望，因為一隻活狗勝

過一隻死獅。．．．．．．倒不如去快樂吃飯，

開懷暢飲，．．．．．．在天主賜你在太陽下的

一生虛幻歲月中，同你的愛妻共享人生

之樂．．．．．．」。由此可知，「生命」與「生

活」，不外是享受康樂，操勞工作﹔由

此亦可明白，為什麼「生命」與「生

活」，在約 3:20 ﹔ 33:28﹔詠 36: 10﹔訓

11汀，等於「見光明」’即謂生活在太

陽光下﹔死亡等於「不見光明」’即謂

在黑暗的陰間（約 10:21,22 ）。

2 舊約中的生命概念

生活永存的天主，是切生命的惟

一施與者，因為他是「生命的泉源」（詠

36: 10 ），不但包括植物的、動物的生命

（創 1 :9 25﹔參見申 10:14 ），而且更是

人的生命的施與者（創 l :26-28 ）。的

確，人的生命，遠超過其他受造之物的

生命，不但因為天主照自己的肖像和模

樣造成了人，而且還給人吹入了自己的
一口生氣（創 1 ：品，27 ﹔ 2 :7 ），並把世

間一切交給人管理（創 1:28 30 ; 2: 15 

17﹔德 17:1-12 ）。在世人由天主蒙受的
種種恩惠中，生命白是最寶貴的（申30:

15﹔約2:4 ）﹔得享遐齡，乃是天主一種

特別的恩賜，藉以報答對他虔敬、表示

服從的人（出 20:12﹔詠 91:14 16 ）﹔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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夭，依照舊約相當普遍的思想，是天主

的懲罰（創 6:3﹔約 20: 1 9﹔詠 90:9-12 ﹔

依 40:6-8 等處）
呼吸乃是生命尚存的特徽，人若不

再呼吸，便是斷氣死了（約 27:3﹔詠

104:29,30﹔訓 12:7﹔參見若6:63﹔格後

3:6 ）。這種生氣存於血中，這是肋末紀

普通的教訓︱：「因為一切肉軀的生命都

繫於血」（肋 17: 14 ）。創 9:4﹔申 12:23-
25 所規定的禁令：「不可吃血」’就是

根據這種古代的思想：「血是生命」’

即謂生命與血是有密切關係的。

不論生命是多麼寶貴的恩賜，但這

恩賜不是永存的，而是暫時的。人人都

知道生命碰到了「死」’就必得結束：

「．．．．．．不然，造我者必立即將我消滅」

（約 32:22﹔參見詠 18: 5 ）。人的壽命不
論短長，終歸要死﹔不但要死，而且生

活在世上，一生也常遭遇到各種不幸的

事件，如人的陷害與攻擊，疾病、天災

的折磨（創4:14 ﹔ 37:18-24﹔耶4：沛，31

等處）。約及司ii兩書的作者，對人生悲

慘的遭遇，描寫得非常生動，敘述得極

其詳盡﹔但生命不論是多麼痛苦，多麼

短促（約7:6,9 ﹔ 8:9 ﹔ 9:25,26 ﹔ 14:2 ﹔ 20:

8﹔白111: 2, 17 ; 2: 1 1 ﹔ 9:4﹔參見雅 4:
14 ），人總是還是愛生怕死。聖保祿在

格後 5:1-5 所講的，實是人人所有的經

驗和願望：「．．．．．．誠然，我們在此歎

息，．．．．．．我們在這帳棚裡的人，苦惱歎

息，是由於我們不願脫去衣服，而就套

上另一層，為使這有死的為生命所吸

收．．．．．．」。

舊約關於生命所講的道理不外：一

切生命，不論是動、植物的生命，或是

人的生命，都來白天主。生命是天主給

人的最大的恩惠，因為現世的生活是來

世的生活不可缺少的惟一準備時期。要

獲得來世的永生，人應在世生活於天

主，遵守天主的命令。這端道理是舊約

的中心，也是舊約道理的極峰。在創 5:

24 頌揚哈諾客，因為他「時與天主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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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德的作者解釋這句話說：「哈諾

客悅樂了上主，故此被提升天，成為後

世悔改的模範」（德44: 16 ）。再說：「與

天主往來」，即等於天主對亞巴郎所說
的：「我是全能的天主，你當在我面前

行走，作個成全的人」（創 17: 1 ）。天主

所以與亞巴郎和他的後裔立約，以及日

後賜給以民法律，都不外是要他們在自

己面前行走，成為成全的人。為此，不

斷給選民打發先知，督促教導，並且許

下，時期一滿，就派遣他的「被選

者」’默西亞來。由此可以歸結，生命

為舊約的信徒不只限於形體，也不只眼

於靈心，而實含有一種更深的意義，超

性的意義。這種超性成分即在於「與天

主往來」’或「在天主面前行走」。誰

能這樣生活，誰就能達到生命的最後歸

宿：常與天主同在。這端道理是智慧書

和先知書的基本道理，在此只提出亞 5:

4-6 的名言：「．．．．．．你們尋求我，才可

生存．．．．．．」。「尋求上主」’即言將自

己全獻與上主，遵行他的誡命﹔或如亞

5:14,15所說的「你們應尋求善，不可尋

求惡．．．．．．」’即謂應行善避惡。以後的

先知屢次引用這句名言，來說明宗教生

活的重要點，是在於內心的真誠和道德

的生活（歐 10: 12﹔依 9: 12﹔耶 10:21 等

處）。「才可生存」’即謂對上主如此

虔敬的人，才能保全自己的性命。按照

先生日的更深的意思，這句話等於說：世

人的真實生活，在於尊重實踐上主的

話﹔如果要按新約的要理來解釋這句

話，那就得引證主耶穌所說的話：「我

的食物就是承行派遣我者的旨意，完成

他的工程」（若 4:34)

3. 新約中的生命概念

根據以上所述，在舊約中以高壽為

熱誠愛主生活的酬報（肋 18:5 ：，申 4:40 ﹔

6: 1-3﹔列上 3: 14﹔則 14:12-21 ; 18:32 ; 

約 5:26﹔鐵 3: 18 ; l 1: 17 20 等處），而
短命卻往往說是罪惡的懲罰。除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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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天主給那些善度愛主生活的人，還

應許了其他的恩惠，如康健、繁盛、富

貴、平安等等幸福。可是按奧利振的教

訓，天主是以這些物質的幸福，誘導世

人了解他是如何的忠信和仁慈﹔並且要

使世人稍微理解明白，未來的永生是多

麼圓滿福樂。再說，因為人的歸宿，不

在今世，而在來世﹔不在地上，而在天

上﹔又因為人只有藉信仰才能悅樂天

父。天父有時試探自己的兒女，磨煉他

們，好能更豐富地賞報他們，使他們的

心常嚮往天鄉，而不留戀塵世，亞巴

郎、梅瑟、約伯、耶肋米亞等古聖的生

活，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希

11 ）。這些聖人，由於他們遭受磨難，
更熱切期待「那有堅固基礎的城，此城

的工程師和建築者是天主」（希 l 1: 

10 ），即等於說：他們更熱切期待天主

所應許的「新天新地」（依65:17-25 ）。

為了明白新約關於「生命」所講的

道理，我們除了以上所述的以外，還得

注意以下三點：

3.1 耶穌降來人世，不是為廢除法

律，而是為成全，好使天父所有

的子女在世以信德生活，死後能

在父家享受永生之樂。

3.2 蒙受救恩的天主的義子，對主耶
穌不但應懷有感恩之心，而且更

應效法他，在自己身上體會主耶

穌的奧蹟（斐2:5-11 ; 3:10 15 ）。
3.3 基督徒由於藉著洗禮酷似死而復

活的耶穌，他們的生活，可說就

如主耶穌的生活，也分為兩段：

一段是在現世參與基督的痛苦，

另一段是在天上父家與主耶穌同

享永樂。主耶穌先我們而去，是

為在父家給我們信賴他的人預備

地方（若 14: 1-4 ﹔ 17:24 ）。但由
此不可推論主耶穌否認人們的自

然生命，他不能否認，因為這種

生命也是天主，他的聖父的恩

賜。然而誰也不能否認耶穌所提

436 

出的，所講論的，所重視的，所

恩賜的乃是超性的生命，即永存

的生命。耶穌，按宗3: 15 ，「是生

命之源」’並且按聖若望，他降

世為人，是為叫信仰他的人獲得

生命，獲得更豐富的生命（若 10:

10 ）。換言之，全部新約，雖然

認識且重視白然生命，但更重視

超性生命，由於此，便認真討

論，實地頌揚超性生命。

大體說來，在對觀福音中，一方面

提出天父恩賜世人生命，自然生命，而

另一方面，特別提出那超自然的現世生

命，即那在現世已開始的永存生命。人

要獲得這生命，就該遵守誠命（瑪 19:

16-19﹔谷 10:17-31 ﹔路 l 8:18-30 ），不

但如此，而且還要勇於犧牲一切（瑪18:

8,9﹔谷 9:43 50 ）。為此，主耶穌說：

「那導入生命的門是多麼窄，路是多麼

狹，找到它的人的確不多」（瑪7: 14 ）。

誰走這條窄而又狹的路，就「必能得到

主向愛他的人，所預許的生命之冠」

（雅 l : 12 ）。這「生命之冠」是比喻勝利

之詞，其實在意義，見於主耶穌所講的

末世論後段（瑪24:45-25:46 ）。末世論

內講的大審判，圓滿的生命，即永生，

是開始在復活之後，其時人連肉身帶靈

魂，要永遠與主耶穌同在，向他一起永

遠光榮愛慕聖父。聖保祿在他的初期書

信內，大體來說，是傳授詳解對觀福音

的教義，或更具體地說，耶路撒冷教會

的教訓，亦即伯多祿的教訓，其特點在

於再三再四講明未來的永生是基督死亡

與復活的美好的成果：「基督為我們死

了，為叫我們不論醒嬉或睡眠，都同他

一起生活」（得前 5: 10) 
在這一句話內，已暗藏保祿神學兩

大原則：（ 1）基督徒與他的首腦基督形

成基督奧體﹔（ 2 ）基督是第二個亞當：

由第一個亞當，人們獲得了自然的生

命，由第二個或「最後的亞當」’人們

獲得了超性的生命，永生。為此，保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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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最後的亞當成了使人生活的神」

（格前 15:45 ）。復活的耶穌的生命，乃

是他的信徒的生命，他們的實在得救

（羅 5：帥， 18 ﹔ 6汀，日，23 等處）。保祿在
他的晚期書信中，依照由這兩大原則推

出的原理，來討論基督徒生活的義務，

以及他們對未來光榮的希望。聖洗聖

事，不但是未來永生的保證，而且是信

徒的永生的開始：藉著洗禮，信徒成了

「在基督耶穌內生活於天主的人」（羅 6:

11 ) 
雖然基督徒還生活在世上，雖然他

必要脫離肉身，肉身必要腐爛如同一般

人的肉身一樣，可是在他的心靈內，有

曾使基督復活了的聖神存在（羅8: 11 ）。
藉此聖神，信徒與基督緊相聯繫，復活

的基督在信徒心靈內，發生生活的作

用，致使熱誠的信徒可如聖保祿說：

「從此，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

督在我內生活：我現今在肉身內生活，

是生活在對天主子的信仰內﹔他愛了

我，且為我捨棄了自己」（迦2:20﹔參見

斐 2: 16﹔格後 4: 10 12﹔哥 3: 1行，弟前
1: 16 等處）。既然信徒的生活基督化

了，那麼對於他，未來的永生不但是一

確切的希望，而且憑藉著信德，他的永

生已在現世開始了，為此，聖保祿給弟

鐸寫說：「這聖神是天主藉我們的救主

耶穌基督，豐富地傾注在我們身上的，

好使我們因他的恩寵成義，本著希望成

為永生的承繼人」（鐸 3:6,7)

聖若望堪稱為「永生宣議員」。他

似乎把聖保祿的道理而加以完成。他的

教訓可略述如下：為信仰基督的人，永

生已算是他的產業。今為證實這一點只

引用主的這一句話：「我實實在在告訴

你們：聽我的話，相信派遣我來者的，

便有永生，不受審判，而已出死入生」

（若 5:24)

主耶穌本身就是生命，而「這生命

已顯示出來」（若一 l :2 ），即謂永生天

主子降生為人，好叫凡相信耶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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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獲得永生（若3:16; 6:40 ; 10: 10 ; 17: 
2﹔若－ 5:11 ）。「這生命是人的光」（若

1 :4 ）。這為人的光的生命，在於認識天

主和天主派遣來的聖子，耶穌基督（若

17:3 ）。認識孝愛天父原是聖子的特權

（瑪 l 1: 27 ），因為只有聖子見過天父
（若 l ：時， 3: 18 ﹔ 6:46﹔若－ 4:12 ），可

是聖子既然使那些信仰他的人成為天主

的子女，使他們也是由天主生的（若 l : 

12, 13 ），自然也就賜與他們分享自己認

識天主，孝愛天主的特權。分享這特權

惟一的門路和方法便是信仰（除若 1: 12 

外，參見 3: 15,36 ; 5:24,40 ; 6:40,47 ; 

11: 35 ; 20:21 ﹔若－ 2:24,25 ﹔ 5:11,12
等處）。這信仰不只是一種悟司的作

為，而是屬於人全部生活的一種作

為，為此，這信仰即等於服從耶穌，

聽他的話，愛天主，愛人，尤其愛人

如己（若 14:23,24 ﹔ 15: 12 ）。關於這一

點，聖若望在若5:24及若－3:14講得非

常清楚：「我們知道，我們巳出死入

生了，因為我們愛弟兄們﹔那不愛

的，就存在死亡內」（參見若－ 3 ：坤，

23,24 ﹔ 4:7,8,11,12,19-21 ）。

救主所賜與的這生命是藉「生命之

糧」養活的，即藉對主基督的信仰及主

基督恩賜的「天糧」一聖體聖血（若

6:35-59 ）養活的。在世上生活無異流亡

異鄉的基督的聖民，藉這新鮮的「瑪

納」，不但養育自己的超性生命，而且

是預先嘗到了未來永生的滋味，和必獲

得未來永生的左證（若 5：詣， 29 ﹔ 6: 51-

58) 

4. 死後的生命

在上古時代，以民深信人死後，並

不完全消滅。創曰： 13；耶 31: 15﹔約 7

21 ﹔詠 39: 14 等處，只說明人一死，他

肉身必腐爛，他已不在人間，他在世上

的一切活動算是結束了，但這些地方卻

不肯定人死後就絕對消滅了﹔不但如

此，而且古代的以民相信人死後，人的

生命仍微弱存在墳墓內。由創25:8 ﹔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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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列上 13:22 等處「與祖先同眠」一
句，可以推知，當時的人相信人死後仍

在陰府生活。至於陰府的生活怎樣，由

舊約最古的經卷不易明白，大抵說來是

一種苦悶的生活。後來以色列人，在天

主的照顧殷迪之下，已漸漸比以前更明

白人的生命與道德密切聯繫的關係，遂

將陰府分為兩個處所：義人的處所和惡

人的處所。這種理論很清楚見載於則

32: 17 位。再說，以色列人也慢慢地相

信末世的復活（依26: 19﹔參見依曰： l l ’ 

的：20﹔則37:12-14﹔詠80: 19 ; 85:6-14 ; 

達 12:2,3 ，以及與此似乎相反或意義不

定的章節，如約3: 16 ; 19:25 ; 38: 15﹔詠
49:20 ）。智 3:1θ對靈魂不死不滅及與

此相連的復活道理，講得非常清楚。

在新約中，不但十分清楚講明了靈

魂不死不滅的真理，而且更肯定地講明

了復活的真理。自然，我主的福音關於

這端道理，有如對於其他的道理，是完

成了舊約的歐示。按瑪 12:40 ﹔ 宗 2:
27 ,31 ﹔羅 10:7﹔格前 15:55-58﹔弗 4:

9,10﹔默 20: 13-15 等處，人一死降入陰

府（協放耳）。陰府分處．一主主義人，

一為惡人﹔為義人的稱為「亞巴郎的懷

抱」’為惡人的稱為陰間（路 16: 19-

31 ）。路 23:43 卻稱義人死後的處所為

「樂園」’義人死後所以會到這樂園，

最切實的原因，是因為他是天主的義

子，而義子的身份是與耶穌基督密切相

連的（斐 3:20,21 ﹔格後 5: 1-10﹔弗 2:6

等處）

再說，由斐 l :23 及格後 5:6-8：，伯

前 4:6 ，可以推知善人死後，他的靈魂

升天，與救主同在一起，並不要等到世

界末日肉身復活以後。這端道理，聖若

望在默 14: 13 說得很文雅，很清楚。按

路 16:24 ，惡人死後，立受裁判，他的

靈魂下獄受苦，同樣亦不要等到世界窮

盡時。關於世界窮盡時的人人要復活，

到主台前受審判的事，見瑪25:46﹔若5:

28’”，尤其默 20-22 。

437 - 438 

見 1453 恩寵、 1662 基督的奧體、 562 肉

身復活、 1800 陰府、 2067 煉獄，天堂。

437 生命冊

Book of Life, Uber Vitae 
見 1478 書卷。

438 生命樹

Tree of Life, Arbor Vitae 

生命樹的存在，舊約中只有創世紀

及智慧書中有所提及。創謂這棵生命樹

同知善惡樹，被栽種在伊甸樂園的中

間，週圍有各種好看好吃的果樹（創 2:

9 ）。但是，當原而且這命吃了嚴禁的「知

善惡樹」上的果子後（創2: 16,17 ; 3:6) , 
天主不願使他們再伸手摘食生命樹上的

果子，以得常生，乃將之逐出樂園，並

「派了『革魯、賓』和刀光四射的火劍，防
守到生命樹去的路」（創 3:24 ）。

生命樹在嚴言上，是完全屬於象徵

意義的：智慧為掌握她的人，是一株生

命樹（主義 3: 18 ），義人的果實是生命樹

（識 I 1 :30 ），「心滿意足，是株生命樹」
（鐵 13:12 ），「撫慰的言詞，有如生命

樹」（矮的：4)

因此，生命樹是現世幸福生活的象

徵，是長壽不老的寄託。生命樹出現於各

個古代東方民族的文件中。各個古老文化

的東方民族，好似都在哀嘆死亡的可悲，

及尋找解除它的方法，或至少解釋它存在

的意義。在埃及於公元前兩干年的金字塔

文件上，已有「生命之木」的記載，及在

叔默爾的基耳加默市（ Gilgamesh ）創世詩
上有「生命植物」的存在。在巴比倫有「聖

樹」的傳說，在巴比倫皇家的文件上這種

生命植物，則是國泰民安的象徵：「原我

的政權有益於人群，猶如生命植物之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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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人的肉體」

其次按《宗教倫理百科全書〉

(Encyclopaedia of Religion and Eth
ics ） ，在中國及印度亦都有生命樹的記

載。此處我們只略提有關中圓的文件：

山海經載：在交腔國「圓上有不死樹，

食之長壽」。春秋亦說﹒「有知不死之

道者」。天間上說﹒「雄旭九首，長人

不死」。道家亦有「長生不死之藥」的

傳說，更有皇帝找尋樂園的光華，發現

其中有一棵不可思議的奇樹，及一座永

生的噴泉，從這座水泉分出四道河流，

流向池之四極。這種傳說很相似聖經上

伊甸樂園的描述。雖然如此，但這一切

的傳說若與聖經相比，則大相逕庭。伊

甸樂園的生命樹是在樂園的中間，任人

摘取。其他各東方古文明國的傳說，則

是生命樹在一處人不可及的地方，在遠

處的海島上，高山上等，只有神人及皇

帝可以摘食，而長生不老，生活幸福。

聖經上卻明明告訴我們這棵生命樹是天

主對人的特恩，可惜人因著背命的大

罪，將這特恩失落了，而這個特恩的復

得，只有用天主的智慧（鐵 3: 18 ），及

耶穌基督的勝利，才可以得逞（默 2:7 ﹔

22:2,14,19 ）。

見 436 生命。

附：靈草，芝屬，古以為不死之

藥。文選班固西都賦：「於是靈草冬

榮，神木叢生」’善註：「神木、靈

草，謂不死藥也」。又張衡西京賦「神

木靈草，朱實離離」’綜註：「靈草，

芝英，朱赤色」。按靈草即芝，古以芝

為仙草，故稱日靈芝或靈草，又名不死

藥，見辭海。

439 甲蟲狀圖章

Scarab, Scarabaeus 

埃及人的一種藝術裝飾品，以陶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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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以藍綠色的瓷漆，加以燃燒而製成，

因其狀似甲蟲，故有此名。這種甲蟲在

埃及，是初升太陽的表徵，見於其神廟

中，是以亦稱之謂「聖甲蟲」。它的主

要用途是作圖章或護符，可戴在手指

上，或掛於頸項間。有時亦代表死人的

心臟，在其扁平的一面，刻有妖術的咒

文，或者更普遍的刻有法郎的名字。考

古學者按其出土的階層，可斷定它的年

代。為考古學者們來說，為斟定歷史的

朝代，是與錢幣有同樣價值的。但是利

用時要小心，因為有的法郎名字在這種

圖章上，是連續數個世紀出現的，格外

是突特摩息斯三世（ Tuthmosis III ）的

名字。

在巴力斯坦亦有甲蟲狀圖章的出

現，格外是埃及十八、十九朝（ 1500-
1200 ）的圖章。這點清楚地指出了埃及

在聖地勢力之大及其影響之深。這種圖

章上的彤刻，除了有埃及法郎、希克索

斯人及本地人等的名字之外，也有自然
界圓形及其他文字的影刻。這對其民族

的宗教、藝術及文化程度的研究，有不

少貢獻。

440 申命紀

Deuteronomy, Deuteronomium 

為梅瑟五書最後一部書名，除應細

讀梅瑟五書條外，應參閱﹒法律、盟

約、慶節、敬禮等條。

1. 名稱
申命紀一如梅瑟五書其他各卷，在

希伯來原文聖經中，取首字為名，稱為

「這些話」。猶太經師稱之為“Mishne”

即「重申前命」之意﹔七十賢士譯本稱

本書為“Deuteronomion”，意謂「第二

法律」，或「重申前命」﹔拉丁通行本

從之。中文「申命紀」一名是出白七十

賢士譯本，這名稱與本書的內容極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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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因為本書內的法律，泰半不是新法

律，而是梅瑟把西乃山下所立的法律

（出 19-23 ），重新扼要地向以色列子民

新的一代，再述說一遍。

2. 主題與內容

學者皆稱申命紀為「梅瑟的遺

囑」’因為本書所記，是梅瑟死前一個

月（ 1 :3 ﹔ 34:8 ），在摩阿布平原向以色

列子民的新一代所講的三篇演詞。在這

些演詞內，他回顧四十年來在曠野中所

經歷的一切。一方面將天主對選民的愛

護與仁慈和盤托出，另方面也指出天

主之所以懲罰他們，是在彰顯他的公

義，其用意是在勸戒當代和後代的以色

列子民，務要？各守盟約的法律，對天主

表示忠誠孝愛，善用天主的恩賜，選民

的禍福存亡，全繫於他們是否忠實遵守

盟約。本書亦可視為梅瑟五書的結論，

因為創世紀是記述選民的來源，出谷紀

是記載天主)g以民所做的豐功偉業，怎

樣揀選他們為自己的百姓﹔肋未紀是闡

明百姓對天主應盡的職務﹔戶籍紀是敘

述天主長久試探了他們的忠誠﹔而申命

紀正是這段歷史的結論，指出為天主百

姓的以民，究竟當具備什麼條件，才能

在許地安居樂業。

本書的內容，除包括一段簡單的導

言（ 1:1-5 ）和較長的結論外（ 31-34) , 

是由三篇演詞所組成：第一篇（ 1 :5-4: 
40 ）是選民過去歷史的回顧（見出 1 -

18 ）﹔第二篇（ 5:1-28:69 ）是討論各種

法律，包括倫理、禮儀、民法三種，這

是神權政體之下的以民，所應遵行的法

律（見出 19-24 ）﹔第三篇（ 29-30 ）是

對以民命運預先提出的誠懇警告，預示

他們存亡的關鍵，全繫於守法與否。

31-34 記述梅瑟最後的訓示與事蹟。

3. 作者
凡涉獵過申命紀一次的讀者，都會

看出申命紀與梅瑟五書其他各卷有莫大

的區別。無論在文法與語氣上、或思想

440 

上，都別具風味，又本書雖稱為法律，

但文法與語氣，皆非立法者的口吻，只

以循循善誘的口氣，反覆叮嚀，陳述各

種理由，勸勉以民忠信於主﹔並且三令

五申地將天主的愛情、仁慈和公義，擺

在百姓面前，援引過去的歷史，證明自

己的論斷：忠心守法，必國泰民安﹔違

犯法律，必家破人亡。
由於本書別具風格，在經學界中，

遂掀起了一個「誰為作者」的劇烈爭

論。關於此點，詳見梅瑟五書作者條。

19世紀前，無論基督教會或猶太經師，

無不以梅瑟為本書的作者（見31 :24-26 ; 

瑪 19:7及申 24: 1 、谷 12: 19及申 25:5 、

宗 3:22 及申 16: 15 、羅 10:5-7 及申 30:

12 、若 1:17等處）。但自 19世紀以來，

第一個攻擊傳統意見的人是德外特

( W.de Wette 1805 ），他認為列下所記

載的約史雅王時代，大司祭在上主殿中

所發現的法律書，即是約史雅王為復興

宗教，授命司祭所編黨的申命紀，偽託

梅瑟之名而發表的。這一學說為唯理學

派頂尖人物，如委耳豪森等所接受，稱

此一行為為「善意的欺騙」’的確轟動

了一時。不過近數十年來，經過學者不

斷的努力研究，有許多學者（數目日漸

增多），有見於本書中的用辭與資料，

具有古代的色彩，將本書寫成的年代，

推至撒慕爾時代（ T.Desheicher ）、或民

長時代（ H. C. Welch ），甚至舍根盟約

大會時代（ R. Brinker ，見蘇 24 章）

羅伯特生（ E.Robertson ）甚至認為本書

是撒慕爾先知將梅瑟原有的法律資料，

編為法典，作為王國時代的行政大綱。

是以近代不少的學者又返歸傳統的

意見，公認申命紀主要部分出於梅瑟。

當然其中也有許多增補或變更的地方，

因為民法的性質本身即是與時俱進的，

而不是一成不變的，民法雖有變吏，但

梅瑟仍不失為作者。今舉出數點以資證

明：

3.1 申命紀前半部的歷史敘述，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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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所指的環境甚相吻合，如當 二支派（特別在分為南北二國之

時快要進入許地，梅瑟又知死期 後）怎能把它認作公法？歷史告

不遠，便給在場的與未來的民 訴我們，南北二國都一致將申命

眾，作末次訓話（見29:13,14) ' 紀定為治國大典。撒瑪黎雅五書

囑咐他們善守法律﹔這時目睹西 更告訴我們，北國以民流亡之

乃山天主發顯的長輩們多已故 前，撒瑪黎雅人己奉申命紀為國

去，剩下的一般青年必須聽到西 法。如果申命紀不是古法，何能

乃山的事E責，同曠野中的長征 如此？

史，才有殷鑒在前，日後進入許 3.5 我們如不承認申命紀的來源古

地，方不至重蹈覆轍，去敬拜邪 遠，此後歷史書的記載，先知們

神。 的宣講，也是無法理解的，因為

3.2 同時重申前令，在這種場合下， 他們都引用本書，採取它的真

更容易得到解釋：一則關於未來 意，敦勸百姓遵守本書中的法

的許地生活，梅瑟能增補或變更 律，同時指出申命紀最後幾章

許多法律，因為他很關心未來， 內，梅瑟的預言，怎樣在以民的

便以民有鞏固的組織，這是顯而 歷史上逐一應驗（詳見歐瑟亞與

易見的﹔二則為宣佈這樣的法 耶肋米亞）

律，梅瑟當然是最相宜的人物， 3.6 所謂的「敬禮集中法」（申 12) ' 

「梅瑟學習了埃及人的各種智慧」 亦並非如唯理派學者們說的，是

（宗 7:22 ），因為他生長在埃及的 約史雅所發明的，以完成他的宗

王家，他不祇精通各種學間，而對 教改革，因為「敬禮集中法」是基

於埃及的法律更非常熟悉。既然天 於西乃盟約，基於唯一的約櫃，

主上智的措置使他這樣長於學間， 那裡有約櫃，那裡即有上主的臨

富於經歷，所以他不能不顧慮到以 在（見出 23: 17 ﹔ 34：口，24 ）。如

民未來的生活，應予以固定的法 果「敬禮集中法」是出於約史雅

律。 王，或希則克雅王，那末，蘇 22

3.3 本書的後半部，也絕不應視為事後 章所記載的，東方兩個半支派在

的預言（如唯理派學者所言），因 約但河岸築了一座祭壇，幾乎因

為梅瑟由於過去四十年的親身經 此大動干戈之事，將作如何解

歷，很能預料以民未來的遭遇。過 釋？達味聖王又為何急於為上主

去他們既然再三拒絕了上主的恩 建立聖殿（撒下 7:1-7) ？南北二

寵，自然日後也難保不失信於上 國分裂之後，雅洛貝罕又為何急

主。但是由於長久的經歷，他又認 於再建立一宗教中心（列上 12:25-

識天主是極慈愛的，寬忍的。那 33) ？並且在約史雅王之前，阿

末，以民既是萬民中天主特選的民 撤（列上的： l 1 14 ）、約沙法特

族，自然也不會永久遭受他的檳 （列上 22:43-44 ）、約阿士（列下

棄，天主的仁慈必要得到最後的勝 11:17-12:4 ）等王，亦都作過同樣

利，更何況如我們承認梅瑟真是一 宗教改革之事，這些史事將如何

位大先知（見 18: 15 ），他所預言 解釋？

的事，更不能不予以應驗。 3.7 約史雅施行宗教改革，並非在發

3.4 如果申命紀，不是那位建立神權 現上主法律書之後，而是在前，

政體國家的偉大梅瑟的著作，十 即在他登極後第十二年即著手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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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及至十八年修建聖殿，才發
現了法律書。詳見編下 34 章。

至於風格不同，亦比較容易解釋，

因為本書是以遺囑的方式，演說的體裁

寫成的﹔體裁不同，當然用辭或語氣也

不能相同，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所以

申命紀一書，除了卷末一小部分，與梅

瑟逝世的敘述外，其餘的主要部分，皆

是出於梅瑟。

4. 重要性

按一般學者的公論，無論是公教或

非公教以及唯理派學者，皆認為申命紀

不論在文學方面，或宗教方面，對後期

的作者影響很深﹔並且這種影響是如此

明顯，致使許多唯理派學者都認為舊約

的大部分經卷，特別是先知書，都是仿

效申命紀而寫的。雖然有些學者以為申

命紀的寫作時期當在先知的以後，但由

此可證明彼此之間的密切關係。

我們都知道梅瑟五書簡稱「托辣」’

後來這個名字成了全部舊約的名稱，但

這名稱又特別用為本書（ 17: 1 8 ; 31 :26 

等處）。如果我們能了解以民對「托辣」

所有的尊敬，那便能明白他們對申命紀

一書的重視﹔本書是應置於上主的約櫃

之旁，每七年應向民眾宣讀一次（ 31:9-
16 ），這又使我們知道本書所具有的價

值。由此可見，本書必是以色列于民所

共知的一本書，無怪先知們引用申命紀

特別多，無論是在他們的書籍中，或預

言裡，如若蘇厄書、民長紀、撒慕爾紀

上下、列王紀上下、以及各先知書，差

不多每卷裡都可見到申命紀的思想。申

命紀一書的影響如此之大，無非因為它

是以民建國保國的大法。以民是以神權

政體立國的民族，天主是他們至高的君

主，無上的立法者和裁判者。申命紀就

是天主給他們所立的法典，在以神權為

本的國家裡，宗教、政治和社會是分不

開的。以民的整個生活，無論是宗教

的，政治的、或社會的，都以天主為自

440 

的，天主支配著他們整個的生活。以民

的地位所以如此崇高，完全是由於他們

是天主特選的「司祭的國家」’「聖潔

的國民」（出 19:6﹔見申 7:6 ﹔ 14:2,21 ; 
26: 19; 28:9 ）。固此每個國民的一舉一
動，都應遵守這個誠命：「你們該是聖

的，因為我是聖的」（肋 20:26 ）。他們

整個生活應是天主聖善的反映，因此，

以民的社會法律即是他們的宗教法律，

宗教法律也是他們的政治法律。這些法

律是以天主十誠為基礎，宗教生活，倫

理社會生活的規律，都包括在內（出

20：卜 17﹔申 5:6-12 ）﹔其他一切，如倫

理的和禮儀的法律，無非是這個基本法

律的引伸。

法律既然影響以民的整個生活，顯

然這民族的組織，也必然依據這法律組

成，他們越服從天主藉法律所顯示的聖

意，越堪稱作天主的百姓﹔他們如不遵

守天主的法律，也就破壞了神權政體國

家的制度，也就破壞了盟約，所以法律

的遵守或違犯，便決定他們的存亡

( 30: 15-20 ）。由此可見，以民的存亡，
完全繫於遵守或違犯申命紀與否﹔由此

亦可看出本書的重要性，以及為何對後

期作品有如此重大的影響。

5. 中心思想
聖經學者皆認為本書是一部很接近

新約思想的書。它的特點是在於把天主

與人彼此間的愛情，作為宗教的基礎和

目標。天主所以特選以色列子民，不是

因為他們比其他民族優越，只是因為天

主愛他們（ 7:6-8; 10:15 ）：因為愛他們

而與他們立約﹔因為愛他們，才掛慮他

們，並在曠野裡奇妙地領導他們，護衛

他們，照顧他們（ 4:32-40等處）﹔因為

天主愛他們愛到極點，才因愛生妒，絕

不容他們去愛別的邪神，或崇拜別的

神﹔因此，愛情的天主自稱為「忌邪的

天主」’「吞噬的烈火」’對於失信的

百姓決予以嚴懲（申 4:25; 5:9; 6:15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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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天主雖然懲罰他們，但在懲罰

中’的然流露著他的愛．「你的天主原

是仁慈的天主，他不會捨棄你，不會毀

滅你，也不會忘卻他起誓與你祖先所立

的盟約」（ 4:31 ）。雖然天主嚴厲地懲罰

他們，最後還拒絕他們，但是這也是出

自他的愛，意在藉著這種拒絕，使百姓

與自己益相連繫。雖然他們心硬固執，

天主還是依然愛他們，永遠愛他們，死

心踏地愛他們（ 4:28-31 ﹔ 30汀，6 ）。間對
如此偉大的愛，以民的生活必須配合這

個聖愛，必須以「以愛還愛」’作為他
們服從命令，謹守法律的基礎。實在

的，申命紀作者即將「愛天主」、「遵

主聖意」、「咯守法律」’視為一事

( 5: 10 ﹔ 7:9 ），正如基督在新約中所說

的：「你們如果愛我，必要導守我的命

令」（若 14: 15 ）。由此可見，那舊約為

「畏懼的宗教」’新約為「愛情的宗教」
的區別，不盡然合於實際。十誠之後

(5:6-12 ），緊隨著愛情的誡命（ 6:5 ）。

這也可見，「愛天主」的觀念，在申命

紀裡是怎樣地佔著中心地位：「你當全

心、全靈、全力、愛上主你的天主」

( 6:5 ; 10: 12; 11:13; 13:5; 30:6, 10﹔見瑪

22.”，谷 12:30)
既當愛主，自當愛人，不但應愛自

己本族的人，亦當愛窮人、屬下、孤
兒、寡婦，甚至奴僕（ 5: 14; 23: 16 ; 17; 

24:6 等處）﹔此外，愛人的範圍還應及

於陌生的外人（ 10:16; 24:17 ; 26: 12 ）。

天主的愛是他們愛人的模範：天主怎樣
愛了他們，他們也當怎樣去愛自己的近

人（ 10：門， 24: 18 ），如同基督在新約

中，以自己愛人的模範，作為我們愛人
的標準（若 13:34)

由上述各點看來，申命紀的思想實

是最接近新約﹔當然，如果將申命紀的

法律與新約對照起來，申顯得過於繁

瑣，過於有法律的色彩。但是，不要忘

記，這法律不祇是宗教法律，同時亦是

國家法律，因此它當支配整個外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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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但一切法律的中心觀念仍是宗教

的，即是「愛天主」與「愛人 J 0 關於
這點，在新約中，有基督的證明。聖保

祿更概括一切法律說：「愛就是法律的

滿全」（羅 13: 10) 

441 自泠﹝員特肋恆l
Bethlehem 

1. 猶太的自冷城

猶大的白冷城，意思是「麵包之

家」，在耶京之南九公里，位於海拔七

百五十公尺的山崗上，周圍有肥法的山

崗盆地，盛產小麥、大麥、橄欖、葡萄

及杏。但城內並無水泉，最近者是在城

東南八百公尺處。歷史上最早提及白冷

的文件，是耶京大臣向埃及法郎阿黑納

堂（ Ahenaton) （公元前 1369-1352 年）

報告白冷失陷於法郎敵人之手的一封

信。聖經上第一次提到白冷是在關於埋

葬辣黑耳的記載上（創35:19 ）。民 17:5,

9 說白冷是某一位肋末人的家鄉。盧書

敘述的背境亦是自冷，它是達昧的出生

地（撒上 l 7:12; 20:6, 28 ），他生長於
斯，當他的哥哥們出征培肋舍特人的時

候，他在白冷看守父親的羊群（撒上

17:15 ），在自冷被撤慕爾傳抽為以民之

王（繳上 16:1-13 ）。培肋舍特人曾駐軍

白冷（撒下23: 14 ）。達味的大將如約阿

布等，多出白白冷（撒下2:32 ﹔ 23:24)'

但自達味在耶京建都之後，白冷﹛更似平

平而無聞了。先生日米該亞預言以民的救

星，將出生於白冷，來自達味之家（米

5.1 ）。充軍後歸來的自冷人，重歸家

園，整理莊田（厄上2：凹，厄下7:26) , 
在加上下卻從未提過此城。

猶太人根據先知的預言，知道默西

亞要在白冷出生（瑪2: 1-6 ）。耶穌的確

在自冷的一個山洞中誕生了（路

2:4,7 ）。自教會的初期至今教友們便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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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敬禮這一個山洞。在羅馬人時代，它

曾被褻潰，種植樹林，公斯當定於公元

315 年，將此樹林劇除，在山j同之上建

一大廳，以紀念耶穌誕生的奧蹟。公元

529年，猶斯提尼阿諾（ Justinianus ）皇

帝可能是因為老殿己破舊不堪，或者因

為它太小不能用為隆重的大禮之故，另

建一較大的新聖殿。可情囡著種種環境

的約束，始終未能在此作考古性的挖

掘，只局部的發現了公斯當定大殿的古

跡，及片斷的鎮般地板。

2. 貝I］步隆支派的白冶

則步隆支派的白冷（按思高本譯為

貝特肋恆，以別於前者，原文則無

別）：是在納匣肋西北十一公里的一個

村莊。古時屬則步隆支派（蘇 19:15) , 

是依貝贊民長的生亡之地（民 I 2 8 -

10) 

442 自鷺

Osprey, Porphyrio 

一種鷹屬鳥，脊椎動物，產於埃

及，在歐洲的中部及北非洲亦可見到。

貪食，以捕食小動物為生。但性懶，不

能捉食活動物時，則以死動物的屍體為

滿足，故此對人類的衛生及傳染病的控

制，亦不無益處。在聖地時常可見，尤

其在春夏秋三季中，冬季則少見。就是

因為這種鳥吃食死屍’被梅瑟列入不潔

之鳥，其肉不可食，更不能作為祭品

（肋 1 I ：悶，申 14: 16 ）。

443 自松香

Galbanum 
見 2099 聖經中的植物。

444 自噶瑪

Agate, Achates 

一種非常稀少珍貴的寶石，出於西

西里的阿卡得河岸，因此而得名，希臘

及拉丁文都稱此種寶石為阿卡得。它有
不同的色彩，及自然的內在的線紋、圖

案，故人非常愛情。按出 2 8: 1 9 及

39: 12 ，它被鎮般在大司祭胸牌的第三

行寶石中。

445 皮囊

Waterskin,{Jter 

古代東方民族多用皮囊財盛飲料或

液體食品、如酒、油、水、乳、蜜、

漿。皮囊分大小二種，都是用家畜皮製

成的，小皮囊用羊皮，大皮囊用牛皮或
驢皮。宰殺家畜，將整個家畜皮剝下，

加以製造，然後縫好，留一小口倒灌液

體食品。這類皮囊不但攜帶方便，而且

品質堅韌，不易破壞，故出外或旅行或

工作，在缺乏水量的地方，實是不可或

缺的用具。為此，聖經常提到皮囊，亞

巴郎辭退牌女哈加爾，就給她送了一皮

囊水，沿途解渴（創 21:14-20 ）：基貝

紅人願若蘇厄相信他們遠道而來，以酒

囊破裂為證（蘇9:11-13 ）﹔赫貝爾的妻

子給息色辣打開皮囊給他奶喝，以解他

的口渴（民4:17-19 ）﹔葉瑟送兒達味赴

京從軍，隨身帶的見面禮品，也有一皮

囊酒（撒上 16:17-21 ）：納巳耳的妻子
阿彼蓋耳，為討取達味的態惰，給他送

的禮品中，也有兩皮囊酒（撒上 25: 14-

35) 

皮囊用久了，就失去它的韌性，不
適裝盛尚在發酵的新酒，故新酒應裝入

新皮囊內，方可兩得保全。主耶穌借喻

這一事實來暗示他的信徒，除非除舊更

新一悔改，是不能接受他的精神

269 



446 畫五

福音的新精神的 0馬 3:9-10﹔ 9: 17 ）。他

的福音精神不是為廢除法律，而是為成

全法律，使法律萬古常新（瑪 5:17-20 ﹔

參見若 5:39-47)

2u r’ 
?hHW 盤

個FLUH 

、

F
U

FhHhm nhu AUT 4. 

在聖經上提及石頭的地方非常之

多，這毫無疑問，是由以民生活的環境

所致，蓋聖地是多石之區。而石頭有大

小巨細之別，是以在聖經上，也有不同

的名稱：盤石、巖石、石塊、石子等。
這裡我們所討論的，並不是科學上關於

聖地石頭的研究，而只是局限於聖經範

圈中所提及的石頭，它們的用途及意

義。

1 普通用途

大形的石頭可用來建築城牆、堡

壘、聖殿、王宮、甚至私人住宅（肋

14:45：，亞5: 1 l ﹔列上6:7 ﹔ 7: 19：，厄下4:3
等），或者用來杜塞井口及墓口，因有

不少的墳墓是由巖石鑿成的（見創29:2;

瑪 27 ﹔ 60﹔谷 15:46﹔若 11:38 ）﹔較小

型的可用作田界或里程碑（申 19: 14﹔耶

31 :21 ）﹔最初的以民所用的簡陋家具，
部份為石器，這由割損用的石刀及盛水

器可以證明（出 4:24, 25 ﹔ 7：”，蘇 5:2-
3 ）。他們亦曾用火石取火（加下

10:3 ），至於那些細小的碎石在聖地可

說遍地皆是，它們非但沒有甚麼用途，

而更是農民們的棘手問題，必須不斷地

將它們自葡萄園中除去（依 5:2 ），或者

將它們撒在敵人的田園中，以示報復

（列下3: 19 ）。但是圓滑的小石子，卻能

作打仗的工具，以拋石器拋出，能很準

確的打倒敵人（民 20: 16﹔撒上 17:40 ﹔

編下 26:1 5，加上 6:51)

2. 敬禮上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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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上最早一次將石頭與敬禮聯合

在一起的地方，是當雅各伯逃難，夜宿

貝特耳時，接受了上主的神視，第二天

他將作枕頭的石塊豎立起來，倒上油

（宗教儀式），以作紀念，因為那裡是

「天主的住所，上天之門」（創刊﹒ 1 7' 
18 ）。當雅各伯脫離他的岳父拉班，在

回家的中途基肋阿得地方，同拉班堆石

為證’呼號上主的聖名，訂立互不侵犯

條約（創 31:44-54 ）。當他重新路過貝

特耳時，獲得天主的顯現與祝福，於是

再度建立了石柱，在上面倒油行了奠

祭，以資紀念（含的5:14-15 ）。撤慕爾

擊敗培肋舍特人之後豎立石柱，作為天

主救援的紀念碑（撒上 7: 12 ）。依撒意

亞先知預言埃及將受懲罰，在埃及將有

為上主的光榮而被豎立起來的石柱（依

19:19-20 ）。上面所說的石柱，大都是

自然的及未經人工鑽鑿過的石塊。這是

上主清楚的命令（出 20:25)

在以民的心理中，石頭是不易受染

污的東西，故此取潔用的盛水器皆以石

頭作成，而不用陶器或木器（若2:6 ）。

其次十誠是刻在石板上的（出24: 12 ）。

在「厄弗得」上面的兩塊寶石上，刻有

十二支派的名字（出 28:9 ）。違犯上主

誡命的人應以石頭砸死，並堆石在其屍

體之上，作為百姓深惡痛絕的象徵（蘇

7:26 ﹔ 8:29﹔撒下 18:17,18 ）。聖殿中有

四個石砌為全矯祭用的桌子（則 40:42,

43 ）。建立為上主所憎惡的邪神敬禮的

石碼，卻是嚴厲禁止的（申 16:22﹔列下

17: I 0; 23: 14) 

3. 石頭的神學意義
有不少的學者鑒於聖經與石頭有如

此緊密的關係’而創造了「石頭神學」

的名詞。其實這種說法，並不是言過其

實的，蓋石頭與歷來以民的宗教及日常

生活，是分離不開的。

3.1 舊約

梅瑟在曠野中擊石出水，飽飲口渴



五畫

難忍的以民（出 17: 16；戶 20:8-13)

是歷史上一件重要的事蹟，是後世的作

者不厭其煩地所重復述說的往事，以資

閻明天主如何慈祥地照顧了自己的百姓

（申 8: 15﹔詠 78: 15 『20 ﹔ 105 :41 ; 1 14:8 ; 

厄下 9: I 5﹔智 I I :4﹔見依 48:21 ﹔格前

10:4 ），是以民值得驕傲的回憶，但是

可能正基於這種心理，以民漸漸將這位

用巖石救助他們的偉大慈祥的天主，更

加以象徵化，竟成了施救的巖石，堅定

的早早石，牢不可破的堡壘，安穩的投靠

及庇護所（撒下 22:2 ﹔ 23:3 ﹔詠 27:5 ﹔
31:3; 61:6; 62:8 ﹔ 71:3﹔依 17: 10; 26:4; 
30:29 等），是永恆的警石（依26:4 ）。

3.2 新約
聖殿自古以來就是以民宗教生活的

中心，直至耶穌時代最宏偉的，以巨石

建成的建築物仍是堂聽。這種觀念及習

尚一成不變，以民的救援惟有出白這一

座石頭大殿（見耶 7:4 ）。耶穌則強調精

神化的聖殿，而且他自己就是聖殿（若

2:19-22﹔默 21 :22 ）。他自己是這座聖

殿的角石（谷 12:10；，見詠 I 18:22 ）。按

聖保祿的記載，隨從以民輾轉於曠野之

間，賜與他們飲料的神馨石，就是耶穌

基督的象徵（格前 IO: 14 ）。由他所出的

水是導向永生的活水（若 7:37 ）。他又

在臀石上建立了他的教會（瑪 I 6: I 7, 
18 ），一切的信友都是這個教會中的活

石頭，被建築在以宗徒及先知們為基礎
的建築物一教會上，而這個建築物的角

石，就是基督自己（弗 2:20-23)

4 石頭的消極意義

它是死亡的象徵﹔鐵石的心是不能

獲得救援的（則 1 1: 19 ﹔而，26 ）。上主的

法律「不是寫在石板上，而是在血肉的

心版上」（格後 3:3 ）。它也是毀滅的象

徵：「沒有一塊石頭留在另一塊石頭

上」’或者「成為一堆廢墟」（谷 13:2

等﹔見哀 3:53﹔米 3: 12﹔耶 26: 18 ）。但

是它們也是不義的控訴者（路”：40﹔見

447 - 449 

哈 2: 11 ）。在臀石上建造房屋的人是聰

明人（~馬 7:24,25 等）

見430玉石、 720角石、 614伯多！祿、 1526

砸死、 2074 碑福。

447 石榴

Pomegranate, Malogranatum 

它很普遍地生長於巴力斯坦，是本

地的特產（申8:8﹔戶 13:23﹔蓋2: 19﹔岳

1: 12 ）。有不少聖地的城市及村莊是以
石榴命名的，比如黎孟（意謂石榴，見

j蘇 19:13 ），恩黎孟（意謂石榴泉，見蘇

15 :32 ），加特黎孟（意謂石榴區，見蘇

19:45 ）。這證明石榴樹的種植及培護在

很古以來，己見於雪地。它也是詩人們

的題材（歌4:3; 6:7,l 1; 7: 13 ），撒羅滿

大殿的裝飾品（列上 7 ：悶， 20 ﹔ 列下

25: 17：，編下 3 ：峙， 4：凹，耶 52; 22) 

亦見於大司祭的祭服上（出 28:33)

見 2099 聖經中的植物﹒果樹類。

448 石油

Naphtha 

當居住在巴比倫的三位熱心忠誠的

猶太青年，因不遵命叩拜拿步高所立的

金像而被投入火窯中，所用的燃料之一

是「石油」’應是指一種屬柏油或瀝青

之類的易燃物體而言（達 3:46)

449 石柱

Massebah 
見的l 立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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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 石舖地

Lithostrotos 
見 317 加巴達。

451 立像﹝鑄像、神柱、~像i
Statue, Statua [Gods of 
Cast Metal, Dii Conflatiles; 
Sacred Pilla 「s, Ste/ae] 

本條所述，只是聖經指異民禮拜的

偶象所習用的名字，至於偶象崇拜和形

象，另有專條討論，故不贅述。思高譯

本譯名未見劃一，是譯文為求行文語氣

通順不兔的現象。今將聖經習用指偶像

的名字聞列如下：

(1) 影像（ Pesel ），指凡由木、石、泥

土、金屬l彰塑的神像（出20:4﹔申

7:5：，列下 21:7﹔米 5: 12 ），但申

4: 16,23 譯作「神像」’同章 25 節

譯作「偶像」

(2) 鑄像（ Masse Kah ），指以金屬鑄

造的神像（出 34: 17﹔肋 19:4﹔戶

口：52﹔申 27:15)

(3) 石喝（ Massebah ），此字原意是謂

「豎立」’指或為當作記念，或為

當作神像而豎立的石柱（申 7:5 ﹔

12:3 ﹔ 16:22 ），故有時亦譯作「石

柱」（創 28: 18：，米 5: 12 ），或「神

柱」（出 23:24; 34:13﹔列下 3:2 ﹔

10:26﹔則 26: 11 ）。石喝旁豎以木

桿，即「阿舍辣」﹔以石柱代表巴

耳男神，以木桿代表「阿舍辣」女

神（出 34: 13﹔申 12:3﹔列下 17: 10; 
18:4) 

(4) 木偶（ Asherah ），指豎立當女神

敬拜的木桿，此字有時依音譯作

「阿舍辣」（民 3:7﹔列上 14 ：日，

18: 19：，列下23:4 ），有時依義譯作

「木偶」（出 34: 13﹔列下 17: IO; 

18:4 ），或「神柱」（申 7:5; 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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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5: 13) 

(5) 立像（ Selem ），此字用為指形

像、肖像（創 l :26,27; 5:3 ）、畫

像（則 23: 14 ），亦用以指鑄塑的

立像（戶 33:52﹔達 2:31 ）。惟其
如此，故有時亦譯作「神像」（列

下 11:18 ），或偶像（編下 23: 17 ; 

則 7:20﹔亞 5:26 ）。

(6) 神像（ Teraphim ），指大小不等，

家庭供奉，或用以占私的神像

（創 31: 19﹔民 17:5：，撒上 19:13 ﹔
匣 I 0:2 ）。此字有時亦依音譯作

「式辣芬」（民 18: 17﹔列下 23:24 ﹔

則 21 ：詞，歐 3:4 ），或依義譯作

「偶像」（撒上的：23)

(7) 偶像（ Cillulin ），此字原指糞堆，

用以指偶像，表示輕視之意（肋

26:30：，申 29: 16﹔列上 15: 12﹔耶

50:2﹔則6:4,5 ﹔ 14:1-7 ，一第七節

內此字譯作「邪神」）

(8) 偶像個lil ），此字原意是謂虛無

無能，用以指偶像，以其為虛構

無用的事物，常出用於先知書和

智慧書內（肋 19:4 ﹔ 26: 1 一譯作「神

像」’則 30: 13一譯作「邪神」’
詠 96:5一譯作「虛幻」’詠 97:7-

－譯作「邪神」）

(9) 石像（ Maseggit ），指石做的「神

像」（肋26: 1 ），在戶 33:52譯作「偶

像」，在則 8: 12 譯作「神像」。

(10）神像（ Hasab ），此字原意是謂作

品，用以指神像含有輕視之意，

以偶像只不過是人的作品（撒下

去21，依 46: 1 ），但同一字在依

10: 11:，歐4:17 ﹔ 8:4 ﹔ 13:2 ﹔ 14:9﹔米

1 :7 譯作「偶像」’撒上 31 :9 譯作

「神」

(11）可憎之物（ Tohebah ），因偶像使

人不潔，招天主憎惡，故謂之

「可憎之物」（申 7:25, 26 ; 27: 15 ; 

32: 16 ），但同一字在依44:19﹔則

7:20 譯作「怪物」’則 14:6 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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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醜惡」’耶 16:8 譯作「醜惡的偶

像」。

( 12）醜惡之物（ Shiggus ），此字與前

一字意義大抵相同，指偶像實在

可醜可惡（申 29:16 ）﹔但同一字

在列下 2 3: 24 譯作「可憎惡之

物」’耶4: I 譯作「可惡的偶像」’

7:30 ﹔ 32:34 譯作「可惡之物」’

16: 18 譯作「偶像」’則 l l ：時，21 ﹔

20:7譯作「偶像」，但 20:30譯作

「邪神」’歐 9: I 0 譯作「可憎之
物」。凡含有輕視之意的偶像名

字，多見於先知書內，因歷來先

知極力排斥偶像崇拜，譏諷偶像

為子處無能，醜惡可憎。

見 7日肖像、 1612 偶像崇拜。

六畫

452 伊甸

一個地方或地區名（意謂幸福、快

樂），在它的東部，上主天主栽植了一

個樂園（創2:8 ）。單由聖經上的這種籠

統說法，實在不能確定，它位於何方，

因而有不少過去及現代的學者，將它作

時間狀詞來講：「在很古的時候」。聖

熱羅尼莫將之譯作：「在起初天主種植

了一個樂園」。按創 3:24 （在東面安置

了守衛者），似是指「伊甸」在西邊。

但按創 2:10-14 ，又似乎是說它在北方
的高山上，由此區有四條河流出來灌溉

樂園，由此可見確定它的位置，幾乎是

不可能的。

但是我們可以肯定的，是作者提及

伊甸的樂園時，的確是指在這地球之上

的一個固定的地方而言，惟作者本人似

452 - 453 

乎對它的地理位置業已無法辨認。其實

學術上的地理問題與作者寫聖經的目

的，也的確無關重要，作者祇指出了它

是一個有光有水及充滿幸福的地方，是

全球最好的一區，這也正是「伊甸」一

詞的原意：「幸福，快樂，享受」。是

以有些學者謂它並非固有地名，而是形

容詞，另有些學者揣度它應是阿拉伯及

敘利亞曠野之中的一個美麗的綠洲。

在一些先知的著作中，伊甸與「天

王的樂園」相同（依51:3﹔則28: 13 ; 31:9 

等）。創 3:23, 24 亦可作此解法。聖經

上對「伊甸」一詞不同的看法及講法，

可能是源自不同的傳統，也可能是源於

在聖經範圍之內所有的演變。

453 伊壁鳩魯派

Epicureans, Epicuraei 

伊壁鳩魯、是一派希臘倫理哲學的始

而且，生於公元前 341-270 年。他同他的

弟子倡導享樂是人生的最高及最有價值

的理想，因此亦被稱為「享樂派」。解

釋世間宇宙的一切，都是來自原子的偶

然構合，而無絕對的價值，故此偏重於

唯物論。人的官能是惟一真理的來源。

盡力尋求痛苦的解脫，避免一切騷擾，

否認靈魂的不死不滅。雖然不否認多神

的存在，但謂他們祇顧自己的清靜無

為，與人聞之事無關，不欲干涉。主張

及提倡明智，因為祇有它是一切福樂的

根源。

聖保祿在雅典的街市上，當同他們

及一些斯多噶派人辯論。他們是聖經上

惟獨提到的兩個哲學派別（宗 17: 18 ）。

有些解經家以為在訓道篇 2:12-26; 3:9-

15等處，勸人要在此生歡樂享受，吃喝

，玩樂的言論，見到了伊壁鳩魯派哲學的

痕跡。事實上訓道篇的作者，向來未忘

記天主的存在，祇有他是一切財富的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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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者，因此最多祇能說訓書的作者，是

以宗教誨基礎及指南的享樂主義者。

454 伍茲

Uz Huz 

伍茲（只見於拉丁通行本創

10:23 ），亦作胡茲（ Hus ）。今思高譯

本將人名概譯作伍茲﹔地名，約伯的故

鄉，譯作胡茲。

1. 人名
1.1 閃的後代，阿蘭的長子伍茲（創

10:23﹔編上 1: 17) 

1.2 亞巴郎兄弟納局爾的長子伍茲

（創 22:21)

1.3 厄東地屬黎人色依爾的後代，狄

商的兒子伍茲（創36:20,28﹔編上

1 :38,42) 

2. 地名
約伯的故鄉胡茲（約 1: 1 ）。胡茲在

何處？至今學者意見不一：舊說以之在

巴力斯坦東北部阿蘭地帶，即阿蘭子孫

定居的地方，大馬士革與厄東之間﹔新

說以之在厄東東南，因約伯的三位友

人，似乎都是來自厄東地區（約2: 11 ) ' 

即約伯的所在地，且此地又易受舍巴和

加色丁兩地遊牧民族的搶劫（約 1: 凹，

17 ）。創 36:20-31 ，編上 1 :38-42 ，以胡

茲與厄東相連，在耶25:20（七十賢士本

32:20 ）哀4:21的希臘譯文，雖未言及胡

茲，但原文卻是以胡茲與厄東並列，足

見胡茲或離厄東不遠，或竟屬於厄束，

故近代學者以之在厄東東南，殆無可

疑。

見 1346 胡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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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 休書

Bill of Divorce, Libel/us 
Repudii 

按照梅瑟法律的規定，男人是可以

在一定的環境之下休妻的（申24:1-4 ）。

被休的妻子可以歸回父家，或與其他男

人再度結婚。這種特權是男人所獨有

的，重男輕女的習俗此為一證。但休妻

的男人卻無權向妻子討回結婚的聘金或

財物。休妻時，男人應具寫字據一張，

稱之為「休書」。休書的內容及格式從

聖經上我們不能清楚地知道，但在後期

的塔耳慕得上具有下列的格式﹒「你可

以自由地同任何男人結婚」﹔並准許女

人在一定的條件之下，要求離婚。

見 2571 離婚。

456 克軍﹝流徒、移民l
Exile, Exilium [Deportation, 
Transmigratio] 

充軍是一種懲罰，就是某人因某種

過犯，被合法的政權暫時地或永久性

地，由其出生及居住之地放逐至他方之

謂。這種例子在人類歷史上屢見不鮮，

但在聖經上卻未正式提到「充軍」這一

件事，雖然我們可以找到一些廣義的充

軍實例，比如哈加爾同依市瑪耳（創

21:10 ），依弗大（民 l 1 :2 ）﹔厄上 7:26
曾提到這種處分。有時則是指逃亡的人

而言（撒下 15: 19﹔亞 7:17﹔宗 7:29﹔亦

見亞 1: 15﹔伯前 1: 17 ）。在新約中以此

來暗示信友現世的生命（希 11: 13 ）。但

是普通一般人，卻大都以「充軍」來指

以民南北二國一以色列及猶大一滅亡

之後的被俘榜的一件歷史事蹟。今略述

於後：由聖經及其他歷史文件上，我們

知道兩國交戰之後，戰敗國的人民多被

殘殺，財產被劫掠，房屋被焚燒，而苟



六章

延殘喘的遺民，應當納稅稱臣，這是古

東方的向來習俗。但是自亞述帝國的提

革拉特丕肋色爾一世（公元前約 1 116-
1090 ）始，歷史上開了一新的創舉，將

俘虜充軍他方，即是戰敗國的人民，或

全體或部份被帶往他方，而以己民或其

他附屬人民來填補充軍之後的真空地

帶。其目的有二：一來是為徹底打擊戰

敗國，使之完全臣服，再無復興的希

望：二來可能也是為了滿足當時移民計

劃的需要。這種政策的實施自提革拉特

丕肋色爾三世（ 745-726 ）之後，更是屢

見不鮮﹔可參見亞述年鑑的記錄。以民

之南北國都曾大受這種政策的殃及。

1. 以色列國民被俘克軍

1.1 公元前 734 年，有北國國王培卡

黑與亞述王提革拉特丕肋色爾三

世之戰，不少城市的以色列于民

被充軍至亞述（列下 15 :29 ）。這

些人在充軍之地的遭遇如何不得

而知，無歷史記載。

1.2 以色列國王屬舍亞（ 732司723 ）與

埃及聯盟，以圖脫離亞述，亞述

王沙耳瑪乃色五世（ 726-722 ）興
師問罪，圍困北國京城撒瑪黎雅

三年之久，未能攻破，至其繼位

者撒爾貢二世（ 721-705 ）於登極

之伺年，將北國京都撒瑪黎雅攻

陷，北國滅亡，將大批的北國以

民據往充軍之地一哈拉黑，靠近

哥倉河的哈波爾以及馮待各城

（列下17:6 ﹔ 18: 1 l ﹔多 3:7 ﹔ 5:8 ）。
所攘的人數照亞述的記載，是三

萬七千二百九十人。至於這批充

軍以民的命運如何，則再無消

息，很可能被當地的人同化了。

至於撒瑪黎雅空城，則被「亞述

王從巴比倫，雇特，阿瓦，哈瑪

特和色法瓦因徙置一些人民，住

在撒瑪黎雅各城，以代替以色列

人﹔這些人佔據了撒瑪黎雅，就

住在各城內」（列下 17:24)

2. 猶大國民被俘充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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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612 年，巴比倫將亞述的京

都尼尼微佔領。實際上亞述帝國已不復

存在，但是它的許多政策，格外是有關

軍事及外交上的，卻仍被新興的巴比倫

帝圓採用，其中主要的有亞述發明將俘

虜充軍的政策。

2.1 巴比倫同猶大的第一次衝突，發

生在猶大王約雅金第三年上，因
背叛巴比倫而受到懲罰。按編下

36:6及達 1: 1 ，可能有第一次的充

軍，即拿步高王將約雅金及一些

貴族的子弟據往巴比倫，受教於

宮中，聽國玉的使喚（達 1 ）。

2.2 但在公元前 598 年，卻有一次正

式的大規模的流徙。是年拿步高

王來攻耶京，猶大王耶苛尼雅不

戰而降，整個君王家族、臣僕、

公卿、太監、一切貴族、勇士、

工匠及鐵匠等司祭除外都被

充軍至巴比倫，以防再有叛變的

發生（列下 24:8-17 ）。充軍的人

數聖經上雖稍有出入，但按學者

們的公見，大約在一萬人上下。

這些人在充軍之地的生活情形，

列下毫無說明，但按則 3：凹，這

批人被安置在靠近革巴爾河的特

耳阿彼布居住。按耶凹，先知亦

曾勸這些人要安心地在巴比倫居

住下去，不要聽信假先知們惡意

的宣傳，謂充軍之期不久即將結

束。

2.3 猶大之最後一位國玉是漆德克雅

( 598-587 ），是個庸材，妄聽信

人言，參加聯盟對抗巴比倫。拿

步高親自出兵猶大，於 587 年將

耶京及聖殿完全搶劫焚燒，由此

猶大亡國。拿步高將猶大國王之

于逐個殺戮後，制去國王的眼

睛，加上枷鎖，帶往巴比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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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城內一切居民，及逃難城中

的人民全部帶走充軍，祇留下一

些最窮的平民作圖丁和農夫（列

下 25:7, I l﹔耶 39:9,10; 52:15,16; 
編下 36:20 ）。此次充軍的人數，

聖經的記載亦有出入，學者估計

在一萬五千人左右。他們在充軍

之地，散居在不同的地方（厄上

2:59 ）。這次的充軍，連耶京的司

祭都被帶走了（厄上 8: 17) 

3 克軍者的生活

自此猶大人在無國玉，無聖殿，無

土地，無司祭的狀態下，過著充軍遠方

的生活，受著以民有史以來最嚴厲的懲

罰，他們心理方面的打擊及苦惱，是可

想而知的。沿途受盡奔波之苦（耶40:1 ﹔

依45: 14 ），先至辣瑪，後再穿過敘利亞

無人煙地帶的曠野，至少歷時五月之

久，才到達巴比倫。最初住在集中營

內，後來為人修建水道，散居於巴比倫

城外尼普爾（ Nippur ）地區。這時期，

他們的思家心情完全在詠 136 表露了出

來。但是人總是比較易於適應環境的動

物，再加上耶肋米亞先知的勸告，漸漸

他們已能安心居住下去，政府方面的約

束看管，也較前鬆懈，稍有自由。於是

他們開始有白己的組織：衛隊、長老、

會堂（按：猶太會堂自此始）、集會

等，並成家立業，且有自己的花園及田

產，不少竟成了社會上有地位的富人，

如約雅金，並有任職宮中的官員，如達

尼爾、厄斯德拉、乃赫米雅等人。甚且
至阿塔薛西斯一世及達理阿二世時（五

世紀），有猶太人名慕辣秀者竟成了當

地最負盛名的銀行家，有歷史文件為

證。可見猶太人在充軍地區，已在過著

安適富裕的生活。正因如此，當居魯士

於 539 年打敗巴比倫自立為王，於童年

( 538 ）下令恢復猶太人的自由時，大多

數的猶太人竟無心返圈，為在自己的土

地上重整家園，重建自己的聖殿。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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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過則魯巴貝耳及耶叔亞司祭的不斷

鼓勵及勸勉之下，始能組織一個為數可

觀的回國團，總數約五萬人，多屬猶大

支派﹔其餘的人都寧願留在異鄉生活，

是為「散民」（ Diaspora ）之始。

457 先知、先知職責﹝預言﹞
Prophet, Prophetism, 
Propheta, Prophetismus 
[Vaticination, Vat仿inatio]

1. f;fLj語

從以色列歷史中，可以知道，先

知、司祭和君王，是以民社會中鼎足而

立的三種主要成分﹔可是按歷史家和比

較宗教史家的意見，三種成分中，最重

要而又非常特殊的，還是先知職責。

1.1 指示先知的名詞

在舊約裡共有三個： Nabi ，譯作

「先知」﹔ Rohe 及 Hozeh 。後二者字異
而義同，在思高譯本裡譯作「先見

者」、「先見」等。這兩字的譯義，在

語言學上，並沒有什麼困難，兩字都含

有觀看或靜視的意義，至於「先知」

(Nabi 「納彼」），這個後來採用而最普

遍的名詞，對於它的語根含義，學者的

見解莫衷一是，主要的有認為：（ l ）在

狂熱中發表談話者﹔（ 2 ）被召呼者﹔

( 3 ）報信者等﹔筆者根據出 4:10-17;

7: 1-2 及亞 3:3-8 等處經文，倒認為最合

適的譯名莫過於（ 4 ）發言者或代言人，

因為這個譯名恰與原來希臘文名詞

“Prophetes”的固有意義相吻合，即「代

替天主或神明講話的人」。所以無論按

希伯來或希臘文的本義，把代言者譯為

「先生日」，不僅有欠真實，而且予人一
種誤解，好像是說凡是先知都應該講預

言，都是預言者。事實上，先知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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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責任，在於教訓同時代的人，即同時

代的以民一有時外邦人也包括在內，

督促他們忠心遵守盟約，事奉與己立盟

的天主。為了達到這目的，先知也提起

過去的歷史作為鑑戒，也有時指明天圓

的將來命運，和天主與全人類要建立的

新約。也就為了這緣故，與其採用「先
知」這名詞，倒不如採用「信使」更為

恰當。但是由於中國教友經過幾百年之

久，已習慣使用「先知」這名詞，只得

勉強保留。

1.2 指示先知的其他民聞名稱

1.2.1 天主的人（申 33: 1 ﹔蘇 14:6﹔撒上

9:6 等處）

1.2.2 天主的僕人（達 9: 1 1 ; 厄下

I 0:30) 

1.2.3 天主的口舌（耶 15: 19) 

1.2.4 上主的使者（蓋 1: 13﹔拉3: 1 ）等。

1.3 倍意的名詞

1.3.l 警衛者（依21:11,12 ）或守望者（依

62:6 ）一兩字原文相同。這兩個

名詞表示先知如警衛，竭力預防

天主的百姓遭受危險﹔

1.3.2 「守衛」’和上述兩字意義近似，

見則 3:16-21 ，其意是謂，先知應

把天主所托的旨意，全盤而大膽的

告知百姓，因為如果傳述天主的旨

意稍有不忠，因而人們喪失靈魂，

他自己也不能得救﹔

1.3.3 「牧者」或「牧人」’也是指示先

知的另一名詞，表明先知藉著所

講的神論，養育且領導天主的子

民（則 34：，匣 l l 等處）

根據聖經，先知的主要使命乃是講

論天主的旨意（耶 7) 一一只要注意先

知們經常所用「上主說」’或「上主的

斷語」等語，便可發現所說不虛 先

知們也出神說妙語（撒上 I 0: 11 ），說妙
語（匣 13:3 ），講預言（則 I I: 13 ），指

遙遠的時期發表預言（則 I I ：日，達 2-9

等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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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有真假之分，前者只報告天主

的話，後者則預言虛妄，憑其心計預言

和平（耶23:25,26; 29:9等處）。先知的

奇恩，不僅限於男子，也伸及女性，如

梅瑟的姐姐米黎盎（出 15:20希臘、拉丁

譯作瑪利亞），德波辣（民4:4 ）、胡耳

達（列下22: 14 ），也都稱為「女先知」’

先知依撒意亞的妻子也稱作女先知，但

是否為了她的丈夫是先知，抑或是她本

人也蒙受了先知奇恩，則無法確定。不

過我們以為前一說法似乎比較可取。

被稱為「先知」的第一人便是亞巴

郎（創 20:7 ），因為他是天主與人間的

中保，唯其是中保，也就說明亞巴郎與

天主有著密切的關係。除亞巴郎外，其

他聖祖也稱為先知，「你們切不可把我
的先生日傷害」（詠 105:15 ），因為聖而且與

天主有著密切的來往，又因為是天主預

許的媒介，為此，他們也被稱為「受
傅」和「先知」

瑪利亞（米黎盎），即梅瑟的姐姐

所以被稱為女先知（出 15:20 ），因為她
曾奏樂歌頌上主，或許因為她也受過天

主的敢示。

在天主藉著梅瑟，正式建立先知任

務以前（申 18: 18 ），這任務在戶口：25;

12:6 兩處，也有所暗示。

綜合以上對「先知」→詞在語言學

上和一些細小事上所作的解釋，我們現

在可給先知下個定義：先知是天主的

人，奉天主之名和權威發言而稱頌讚美

他，並引導一切人，特別是以民，盟約

之子，歸依天主。

2 先知職責的起源

猶如以色列人的宗教，因為有著超

絕的信條一純一神教，高尚的道德和

神聖的敬禮，在古宗教史中，是很特殊

的，它的起源不能說是出於自然﹔同樣

「先知」像是以民宗教的花朵，它的起

源也不能僅以自然的原因來解釋。誰研

究宗教比較史，邏輯地，不能不同意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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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格（ E. Koenig ）的名言：「先知在人
類宗教史上是一個奇蹟」。人，不論膚

色、種族、國家怎樣不同，本，性卻總是

相同，為此，在日常生活和宗教生活的

表現上，不免有些完全相同的地方，如

舉手祈禱，叩頭跪拜，獻香奉祭，矗歌

奏樂，迎神遊行等，惟一神教行之，多
神教或泛神教亦行之，但我們決不能邊

爾作出結論，凡是宗教都是一樣，因為

只要稍為細加研究各宗教的內在因素，

就可立即發現它們彼此之間實有天壤之

別。可惜，一般學者對於宗教的超性因

素和天主的散示以及神蹟，或予疏忽、

忘卻，或竟肆意否認，或甚至有些過於

褒揚自己民族和國家的先賢，不僅將他

們媲美舊約的先知一雖然這也不失為

美意和可稱許的態度一但進而竟把他

們和先知們等量齊觀，而合併來講，這

就不免失之過度了，至少是犯了蔑視超

性境界的毛病。這超性界，理智決不可

加以輕視，反而應該常借助於它，豈有充

實自己才是。

先知是天主揀選的人。天主將自己
的旨意通知他，並派遣他去把自己的話

宣講給他的選民，有時也宣講給外邦

人。先知奉天主之名，並憑他的權威講
道。對於這項工作，做天主的代言人，

先知未必樂於擔任，很多次陽奉陰違，
甚至有時表示反抗﹔可是當天主明白召

任了，清晰命令了，先知又怎敢違命而

不服從？見耶 l，則 3 :4-11﹔約納書。

許多學者為了解釋先知的由來，提
出一些有關的民族，因為按他們的見

解，以色列的先知任務是受了這些外邦

民族的影響而產生的﹔於是有的以為先

知任務，起初係發生於阿拉伯民族，而

後傳入以民的﹔有的說，先知任務是在

埃及興起的﹔另有人則認為巴比倫或北

敘利亞、特辣克、小亞細亞、客納罕等

地，是先知的起源地。筆者以為客納罕

的「納彼」一先知，雖與以民的先知

具有表面的相似處，卻沒有以色列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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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際本質、由來和發展。不錯，委耳

豪森說的名言：「先知的起因是個奧

妙」，不是正可發人深省嗎？可是，這

個奧妙在我們承認奇蹟是可能而且是件

事實，承認天主關懷世人，因而賜予他

們超性恩惠，並承認聖經為確實歷史書

的人看來，所謂「奧妙」也就不算為奧

妙了。

天主是愛，雖然世人曾叛逆他，他

卻沒有捨棄人類，反而引導他們，白︱︱誨

他們，以達致救援他們的目的。在他的

聖子降生以前，天主也參與了人類的活

動，較大的參與有過兩次，即亞巴郎的

召選，以及為了實踐對亞巴郎的許諾，

經過梅瑟與自己選民所訂立的盟約。讀

者應該注意的，是這兩位聖人也稱為

「納彼」’即先知（創20:7：，歌 12:14 ）。
如要研究先知的由來，這兩次天主的參

與不是把它解釋得十分清楚了嗎？愛護

世人無微不至的天主一一「召選」及「盟
約」原是這愛情的表現一歷來不休不

息的派遣自己的僕人、先知們，要他們

把自己的旨意傳報給人們。不只如此，

他還在自己選民中，正式建立了先知的

品職，以防子民陷於迷信或偶像崇拜的

危險，並促使他們一心一意歸屬上主、

他們的天主（申 18:9-20 ）。至此，先知

的原委，當可大致明瞭了。如欲深入研

究，可循兩條途徑進行：（ 1 ）詳解上述

的先知定義﹔（ 2 ）把自梅瑟至新約時代

的先知們的歷史縷述出來﹔再由歷史的

事實，推論先知的正義和使命。這裡我

們採用第二途徑。

3 先知歷史的演變

在梅瑟和撤慕爾之間，除少數傳達
天主旨意的先知，如德波辣（民4:4) ' 

基德紅時代的一位無名氏先知（民 6:7-

10 ），民長末期另一位稱為「天主的人」

的先知（撒上2:27-36 ）外，大抵說來，
在這一大段時期內，「上主的話少有，

異象也罕見」（撒上 3: 1 ）。的確，那所



六畫

謂先知們的大活躍，只在撒慕爾時才告

開始。故此聖伯多祿曾說：「其實，所

有的先知，自撒慕爾起，及以後講話的

先知，都預言了這些日子」（宗3:24﹔參

見希 l 1:32) 

從撒慕爾以來，在以民中興起了一

種特殊的社團，即「先知集團」。這「先

知集團」’當培肋舍特人壓迫以民的時

候，保存並推行了雅威主義，祖先的遺

教，法律和習尚等。同樣，一世紀後，

即公元前第九世紀，當熱心的以民激烈

反抗巴耳主義峙，在厄里亞與厄里安身
邊也出現了一個類似的「先知學院」。

厄里亞時代的「先知學院」是否脫胎於

撒慕爾時代的「先知集團」’我們無從

考定。不過在基本主義上，「學院」的

學員和「先知集團」的團員，二者所持

守的原則和所作的事，卻大同小異。

詳細來說，這些「先知學院」的子

弟在民間的工作，不外是（ 1 ）宣講自己

而且師的思想言行（列下去5) ' (2 ）賦

詩詠讚選民的輝煌事蹟，（ 3 ）傳誦民族

的宗教歷史和收藏古來的文獻﹔「上主

的戰書」（戶 21: 14 ）與「義士書」（蘇

10:13 ）二書，可以肯定是拜他們收藏的

賜與而傳於後世的。此外，在編年紀內

所引用的許多先知的著作，也都出白這

些學院。

這些先知所度的生活，是一種團體

生活（列下 2:4 ﹔ 4:38-41; 6:1-7 ）。他們

常在一定的地方集合。至於生活的急

需，除勞作外，也接受民眾的施捨（列

下4:8 ）。厄里受曾拒受他人的禮物，也

不允他的徒弟接受（列下去 16-27 ）。平
日他們過的大都是貧苦的生活（列下

6:5 ）。這些學院究竟存留到何時何代，

我們一無所知，但由亞毛斯先知說的

「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弟子」

( 7: 14 ）一句看來，至少到公元前八世紀
中葉仍尚存在。為甚麼和幾時這些學院

絕跡了，聖經上沒有記載。

由列下 4:1 看來，他們並非獨身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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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者，他們身上佩有學院的個別符號

（匣 13:4吭列上20:35-43 ），這符號似

乎是外學。
這類學院尤多見於辣瑪（撒上

19: 18 ），耶里哥（列下 2:5 ），貝特耳

（列下2:2 ）與基耳加耳（列下2: 1; 4:38) 

等地。學徒眾多（列下4:43 ），同居共

處（列下6: I ），生活一律（列下4:38) ' 
服裝簡陋，只有毛衣皮帶（列下 l :8) ' 

間或也被自己的講師派往各地做先知的

代表。綜觀以上所述，這些先知集團，

有如我們的熱心善會﹔他們又如獻身者

(Naziraei ’亞 2: 11, 12 ）在以民中保持

著對雅威的熱情。他們平日的任灣是從

事佈道。加入這些集團，雖然有時竟獲

得了分外的恩寵，但並不需要天主另外

的召選。由上述看來，這些加入先生日學

院的，都可合理地稱為「自任先知」

而被天主召選的，則稱為「召任先

知」。解經學者還把先知們分為「講道

先知」和「著作先知」二類，前者並不

寫作，或雖然寫作，但著作未見遺留下

來﹔後者再分為「大先知 J （依，郁，

則，達）和十二小先知﹔「小」這個形

容詞，並不說明這十二位先知的默示、

默感屬於次等，而只表示他們的作品，

不如那四位大先知豐盛而已。

先知也有真有假，真先知是天主召

選的，假先知沒有受上主的任命，而擅

自以上主的名義向民眾發言，甚或身為

選民，卻以邪神偶像的名義發表言論

（見申 18﹔耶 23: 16-22 ; 23:7; 27:14; 28; 

29:8﹔索 3:4：，區 13:2：，則 13:2 ）。這些

假先知，大概的說，係出自「先知集
團」﹔起初，他們原是一片赤誠，致力

推行雅威的宗教與敬禮，可惜，日久心

志不堅，竟然變為自欺欺人的人，甚至

為了體吝愛財（依56:10,1 l﹔米3: 11 ) ' 
或因蓄意諂媚君王與民眾（耶 2 3: 14; 

29 ﹔23 ），或因染上外教的陋習，而背離

了上主，有些學者說這批假先知都是政

客或劣紳，而不是敬拜雅威的真正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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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或雅威的發言人。要鑑別先知的真

假，顯明而可取證的記號，是申 18:20-

22 所說的假先知的話決不會應驗。此

外，是否道德高深，生活嚴肅﹔是否愛

好正義和真理，是否心神堅毅等，也都

是辨別真假先知的有效方法。

關於每位先知的活動，請參閱本辭

典內關於他們每位的記述。

狹義的真先知，自撤慕爾直至公元

前第三世紀的瑪拉基亞為止，忽然中斷

了。這事怎樣解釋？有的說，是由於厄

則克耳提倡了法律與敬禮的形式主義，

因而所有較深切的宗教情緒都被壓制

了。這是無稽之談，殊不合邏輯。大多

數學者以為先知的中斷，是因為充軍以

後，民界不敢再蹈前轍，敬拜邪神，大

家都洗心革面，一心敬畏奉事上主，所

以似乎不再像昔日那樣需要先知的任務

了。其實，最大的原因，應是天主上智

的安排，使以民渴望那位大先知的情緒

更趨急切。這位大先知即是梅瑟所預言

的天主的信使，見加上 4:46 ﹔ 9:27﹔申

18:18,19﹔若 5:46 。然而充軍之後，果

真完全沒有先知了嗎？這又未必盡然，

只不過他們的活動，不如往日大先知們

的那樣活躍罷了。再說，雖然那時先知

斷絕了，但代之而起的，卻有一些所謂

的「智者」。這些「智者」’論功績，

幾乎可與先知相媲美。他們憑著自己對

法律的學識和各種智慧，不遺餘力地，

在百姓之間推行真誠的美德，和對天主

的敬畏。

4. 先知的任務和預言奇恩

4.1 任務

先知是天主所委派的最高導師。天

主委派他的目的，是：（ 1 ）要他們以自

己的任務和預言督導君民，使他們保持

並奉行天主藉梅瑟所頒賜的盟約：（ 2)

促使君民準備接受基督賜與世人的新

約。

第一種任務是尋常的，第二種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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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的。聖保祿在格前 14:3 曾明白指出

先知的任務在於造就、勸勉和撫慰。憑

宗徒的話及先知們的言行，可以斷定，

先知們的這個尋常任務是：維護並教授

天主的法律，給百姓指點法律的意思和

精義﹔督促他們遵守法律，矯正他們的

過犯，指示他們朝拜上主要有至誠，奉

行禮儀要注重含義，而不在乎繁文耨

節，勇於攻擊邪神的敬禮，務使祖傳的

信仰完整如初，創除傷風敗俗的勾當

等。在神權政體國家裡，政治原應隨和

宗教。這就說明何以先知在政治與社會

等問題上，常有他們日匕託風雲的勢力，

如厄里亞、厄里安、依撤意亞、耶肋米

亞、亞毛斯等所表現的。

先知的非常任務，最主要的是發表

有關默西亞的預言，因為以民被召選的

最後目的，原是準備迎接默西亞，將他

介紹給世人。見默西亞論。

4.2 預言奇恩

預言奇思含三項成分．即召選、默

示和宣講。申 18: 18 己說得十分明白．

「我要由他們的兄弟中，給他們興起一

位像你一樣的先知，我要將我的話放在

他口中，他要講述我所吩咐他的一

切」。「我要興起」是指示「召選」

「我要將我的話放在他口中」是指默

示，即神示﹔﹔最後一句「他要向他們講

述．．．．．」是指通告，即先生口的講勸。

4.2.1 召選

沒有一個真先知，在未獲天主一定

召選前，敢擅自負起這任務的，因為執

行這項任務是往往要冒性命危險的。天

主的召選及其經過，並非每位著述先知

都在自己的著作中記載下來，以傳給後

世。先知接受使命時，還該有天主的特

別委派，以明瞭自己行將擔任的是什麼

事，以便在今後的一切危險、反抗和迫

害中有所，依恃﹔並在履行天主所托的

任務時，表現出大無畏的精神。要對先

知們的召選及其經過略有認識，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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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毛斯、依撒意亞、耶肋米亞、厄則克

耳等自撰的被召經過，或其他歷史家關

於他們被選的記述：如關於梅瑟、見出

3: 10-15﹔關於撒慕爾，見撒上 3: 1-14 ; 

關於厄里亞，見列上 17: 1-6﹔關於厄里

安見列下2：卜的。亞毛斯對在貝特耳的

司祭阿瑪責雅說，當他在放羊時，天主

召他來作先知（ 7: 10-17 ）。歐瑟亞的召

選頗為奇特，他由不幸而為天主所吩咐

的婚姻生活中，澈悟到以民背棄自己神

婚的夫君雅威的不義（ 1-3 ）。關於依撒

意亞，見依6﹔與依撒意亞同時代的米該

亞，反對假先生日而關於自己 真先知

一的使命說道：「至於我，我因上主

的神而充滿力量、正義和勇氣，向雅各

伯指出她的邪惡，向以色列說明她的罪

過」（ 3:8 ）。關於耶肋米亞，見耶 l﹔關

於厄則克耳，見則 1:3-2:7：，關於匣加利

亞，他自己說「．．．．．．是萬軍的上主派遣

我到你們這裡來」（ 4:9) 

先知深信自己是被天主召選去做天

主的信﹛吏，因此，他們一生遭難，而且

很多慘被殺戮。這種宗教史上的唯一現

象怎樣解釋呢？「欺詐學說」認為先知

存心欺騙當時的人，對於個人的生死，

置諸度外。但這種誣臉被大多數學者如

葵能（ Kuenen ）譏為「狂妄粗鄙」。葵

能說：「我們極力檳棄這種見解，懷著

這種心意去評論先知的著作，無異自願

作睜眼的轄子」。「幻覺假說」認為先

知們不是欺騙人的人，而是自己受了欺

騙的人。這假說也許能解釋先知們的一

部分事實，卻不能解說其全部﹔也許能

解釋假先知的任務，卻未能解釋真先知

的召選，尤其是他們的預言和奇蹟。這

兩項特恩，有如天主的印章，真理的標

記，依附在其先知的行動上。凡否認天

主參與人類的歷史的人，必否認散示、

預言和奇蹟﹔他們以為歷史的事實應適

合他們的個別哲理。事實上，他們的假

說 不論他們對先知們讚揚多大多多
一並不根據事實，而只是企求符合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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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派的原則。如果我們承認本身為

「愛」的天主，他愛世人無微不至，甚

致為救贖他們，把自己的愛子也交付

了，那麼，相信天主召選先知，任命他

們為自己的信使，給自己要降生為人的

愛子準備道路，還有甚麼難解之處呢？

4.2.2 默示

先知奇恩的第二成分乃是默示或神

示的知會﹔這全是按照、申 18: 18 所記載

的：「我要將我的話放在他的口中」

如此天主準備著先知向百姓宣布他的

話。天主怎樣把自己的話放在先知口中

呢？按神學的述語，就是「默示」。可

是按舊約的話，是（ 1 ）以言語（出 3:4-

泣，撒上 3 ﹔4-14 ﹔ 9:15-17 ）﹔（ 2 ）以夢

境（戶 12:6) ; ( 3 ）以神視一一天主的
顯示，這方式較為普遍。為此，古時的

先知稱之為「先見者」’見撒上9:9 。這

種神視可能是外界的，也可能是想像

的，更或可能是理性的神視，應看上下

文的意義而定。外界神視有創 18: 1-13 ; 

列下 6: 17﹔達 5:5-28：，多俾亞傳等。頗
似外界神視的，便是外界耳語的授言

（撒上3:3-14 ）﹔想像神視一聖經上例

子頗多一－如依6﹔則 1 :4－詣，亞 7: 1-9 ; 

8: 1 3 ; 9: 1-1 O 等便是。近似想像神視
的，便是象徵神視，如耶肋米E所見的

杏枝（ J:Jl,12 ），沸騰的鍋（ 1:12-16 ; 

參見 24:1-10; 25:15－凹，則 2:8,9; 24: 1-

14 ﹔ 37:1-14﹔匣 2: 1-4 ）﹔理性神視常伴

隨著外界或想像神視，如賢土不但見了

異星，還獲得了理性神視的散迫，知道

它是默西亞降生的信號（瑪 2:1-12)

4.2.3 宣講

先知任務的第三成分乃是宣講，正

如申 18: 18所說的：「他 先生日 要

向他們 百姓 講述我所吩咐他的

一切 J 0 先知用甚麼辦法來傳布天主的

吩咐呢？依據聖經，辦法有三種，即宣

傳、著作和象徵行為。第一種是眾先

知，包括著述先知在內的常用方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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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在受了天主的默示後，就到民間或高

祭或君王那裡’把天主的旨意和命令當

面通知他們。第二種即著作，通常都由

先知的弟子執行，見耶36 。當然，這些

著作並非先知的全部神諭和宣言，而只

是他們所講的道理的大綱和提耍。第三

種辦法乃是象徵行為的實施，如列上

11 :29-39 ﹔ 20:35-43等便是，見象徵行為

條。

5. 新約中的先知
新約內關於先知的紀述，主要有宗

11:27; 15:32 ; 21: 10：，格前 12:28, 29 ; 
14:29,32：，弗 2:20 ﹔ 3:5; 4: 1 l 。由這些經
文可推論，新約的先知職位有別於教師

職位，他們在宗徒以後常佔首位。教會

內的主要職位，按聖保祿的意思，乃

是：宗徒，即主耶穌召選的十二位宗

徒﹔使徒，即宗徒的使者或代表或代理

人，有時且被宗徒派為宣道員：先知，

他們是輔助宗徒傳教的宣道員（宗

15:32 ）。「傳福音者」一詞，似乎是指

各教會的首領，他們以天主的道理牧養

天主的羊群（弟前 3:2﹔鐸 1:9)

新約中提到的先知有阿加波（宗

11:27-30; 21: 10-11 ）和執事斐理伯的四
位童貞女兒，她們「能說預言」（宗

21: 9 ），因而普通也被學者視為女先

知，有如舊約的女先知。此外，宗13: 1-

3 ，也提起先知和教師，參見弟前

4: 14 。關於新約先知在基督聖教會內所

應負的使命，保祿已有詳明的解說，他

說：「那做先知的，是向人說建樹、勸

慰和鼓勵的話．．．．．．」（格前 14:3-6﹔參見

宗的：32﹔格前 14:29-34 ）。很值得注意

的，是一切恩賜，包括先知的恩賜在

內，都應經過聖教會，具體的說，經過

聖教會首領的考核認可，見格前 12:4-

日， 14:36-40﹔宗 14:23; 20: 17：，斐 l : 1 ; 
得前 5:19-22 。

如同在舊約時代除真先知外，還有

假先知，在新約時代，也同樣有著假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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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格後 l 1: 13 ），假教師（迦 1: 1 ) 

及許多假先知（若－4: 1-6 ）。信徒辨別

他們，就要看他們所講的道理是否吻合

宗徒的道理（若一4:2-6﹔迦 1:8﹔參見申

13:2-4 ）。按十二宗徒司ii言（ 11:8 ）及赫

爾默斯的牧人篇（誡命第十一），信徒

分別真假先知，也可觀察他們的品行是

否符合主耶穌的德表，不然的話，其說

話必出自撒謊者的父親魔鬼，又怎能為

真先知？一些有權威的歷史家，認為新

約的先知都領受過司祭的品位，這似乎

是很可能，但衡諸遺留至今所有文件，

筆者以為這事沒有確切的證明。

見 1540 神恩、 2480 默感、 1943 象徵行

為、 2500 默西亞論、每位先知。

458 先存
Preexistence of Christ, 
Praeexistentia Christi 

見 1293 耶穌基督。

459 光明

Light, Lumen 

光明與人之生命有著密切的關係，

那裡沒有光明，那裡就沒有生命。因

此，「光明」在全部聖經上是一個屢見

不鮮的題材，今試述如下：

1. 光明在舊約中的象徵意義
聖經開卷第一頁首先提到的創造就

是「光」（創 1:3; 1:14-19 ）。光明本身

是天主的造物，它與太陽月亮及其他發

光的星體是沒有關係的（創 1: 3-5 ﹔約

38:19,20 ）。因著這光明的造就，太初

的黑暗失去了它的統治權，雖然光明與

黑暗的鬥爭在舊約中是找不到的。上述

諸點與其他古東方民族的宇宙觀迴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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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光明既然來自天主，而天主又以光

明來掌管保存萬物，來統治人類的歷史

（耶 31:31-35 ﹔ 33:20,21 ﹔詠 89:37﹔創
9:13-17 ），那麼，在宇宙的末日及人類

歷史的終結時，無怪乎，再沒有光明

一太陽、月亮失光下墮（見依 13: 10; 

耶 4:23﹔亞 8:9﹔則 32:7﹔岳 2: 10; 3:4; 

4: 15：，瑪 24:29﹔默 6:12-14 ）。光明不

祇是來自天主，而它亦與天主常在一起

（詠 104:3 ），因此光明常是天主顯現的

記號（出 24:10,17﹔則 1 :4 ; 13 :22﹔詠

18:9 ﹔ 50:3﹔瑪 17:2：，路 2:9：，宗 9:3 ﹔
12:7; 22:6; 26: 13等），是上主光榮不可

或缺的因素。不祇如此，而且凡與天主

接近的人也是滿面發光，如由西乃山歸

來的梅瑟（出 34:29-35 ：，見格後 3:7-

18 ），及死前充滿聖神的斯德望（宗

6: 15 見 7:55,56)

其實聖經上所說的光明，有光亮本

意的地方並不多，大都是其有象徵意義

的光明，它在象徵著：

1. 1 幸福
在聖經上幾時說天主或某人的面容

發光（約 29:24：，詠 4:7; 89:16 ），大多
是指其快樂、高興、滿意及慷慨大方而

言（第 16: 15 ：，詠 44:4; 67:2 ; l 19: 135 

等）。在依45:7 ，光明象徵和平，亦就

是幸福，而黑暗則象徵災患。「惡人的

燈必要熄滅」（錢 24:20﹔約 18:5,6)

亦就是惡人必無幸福可言，因此先生日們

大都以光明來比喻未來的救援。光明亦

象徵保護（撒下22:29﹔約 29:3﹔巳 5:9;

米7:8 ），達味被稱為以民的光明，因為

他是以民的保護者（撒下 21: 17 ）。

1.2 生命

光明幾時在象徵生命時，常是與陰

府的黑暗成對比，被稱為生命之光（約

3: 16 ﹔ 33:30：，巴3:20 ），或活人之光（詠

38: 11 ），或者光明就是生命（訓 l 1 :7 ; 

12:2﹔約 3:20; 18:5, 6 ）。上主既然是生
命的賜予者，因此上主就是光明（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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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10 ）。光明既然象徵生命，它也就是

子齣後代的象徵（列上 l 1:36 ﹔ 15:4﹔列

下 8: 19：，詠 132:17：，簽 24:20)

1.3 智慧

聖經上直接說光明就是智慧的地方

恐怕祇有達2:22一處，但是卻提到智慧

的光明（巴 4:2﹔智 7: 10 ），法律的光明

（依 51 :4 ：，智 18:4 ），正義的光明（依

51:4﹔見詠37:6 ），上主言語的光明（詠

119:105 ），父母的訓誨就是光明（籤

6: 23 ），敢示的上主是光明（依 2:5 ﹔

10:7; 42:6; 49 ;6; 60: 19,20 ）。

2. 光明在新約中的象徵意義

2.1 在對觀福音及宗徒大事錄上
在上述書籍中，祇有路加稱基督為

「殷示異邦的光明」（路 2:32 ），這大概

是取材於依 42:6 ﹔ 49:6 。宗徒們被稱為
世間的光明（~馬 5: 14 ），象徵宗徒們應

如同光明一樣來施惠人間。耶穌所講的

燈應放在燈台上的短小比喻（谷 4:21

22 ），亦是在象徵宗徒們應盡職務及本

身應具有的條件（路 l 1:33-36) 

2.2 在書信上（若書信除外）

在保祿及其他新約作者的書信上，

光明是用來指示教友的身份，也就是說

教友因著信仰耶穌基督已由黑暗進入了

光明之域，因此教友應過相稱自己身份

的生活。換句話說，教友應作光明之

子，在光明中行走，拿起光明的武器，

完成光明的任務（得前 5:5舟，羅 13: 12; 

弗 5:8,9,14﹔格後 4:6 ﹔ 6:14,16 ）。在希

1 :3 基督被稱為「天主光榮（光明）的反

映」（見弟前 6:15﹔雅 1: 17 ）。

2.3 在若望的著作上

在第四福音上耶穌曾三次自稱為

「世界之光」（若 8: 12 ﹔ 9:5 ﹔ 12:46 ），這
正符合舊約中所說的光明在象徵默西亞

時代的救援（依9: 1 ﹔ 42:6,7 ﹔ 49:6 ）。若

望並謂聖言是真光明，以與舊約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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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星體的光明作對比（若 l :9; 3:19-
2 1 ）。所謂救援就是由黑暗走向光明

（見 9章﹔若－ 2:8 ）。在全部聖經上祇

有若望一次直接清楚地說：「天主是光

明」（若－ 1:5 ），雖然在其他不少的地

方曾經暗示過天主是光明的道理。既然

天主是光明，這光明應在教友們的行為

態度上表達出來（若一 1:6,7 ），因為天

主是光明，也就是愛（若－ 4:8,16)

故此誰愛自己的弟兄就在光明中行走

（若－ 2:10 ），反之，則在黑暗中進行

（若－ 2:9)

至於默示錄上，關於光明的概念，

大都取材於先知文學。身披太陽，腳踏

月亮，頭戴十二顆星的女人（默 12 ）是

依 60: 19,20﹔歌 6: 10 的演展。新耶京的

描述（默 21 :24 ; 22: 5 ），已早見於依

60:3, 19,20 。

見460光榮、 853夜、 2006黑暗、 2440燈。

460 光榮

Glo巾， Gloria

「光榮」一詞，在希伯來文上的意

義是最豐富的，也因此其他任何文字不

能完善的將它表達出來，一切的譯本祇

是片面的譯意而已。它的基本意義是

「沉重」（依 22:24 ），而這種「沉重」又

主要的在於一人財富之多寡，因此又有

「富有」（創 13:2﹔ 31: 1 ）之意，有「財產」

之意（依 10:2; 66: 12 ）。人若富有，自

然有勢力，因此，又有「權力」之意（創

的： 13 ），也有「報酬」之意（戶 24: 1 I ; 

撒上6:5 ）。但是至此為止，所有意義還

祇是世俗的，與天主無直接關係的意

義，還不是它主要的意義。它的主要意

義來自宗教及神學，因與天主有直接的

關係’遂漸次成為祇用於天主的一個名

詞一天主的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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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天主的光榮
它的定義不外是：天主的威嚴、光

明及能力的表現。威嚴、光明、能力、

表現，這四個觀念與天主的光榮是不可

分離的，且是同時存在的，而不是依次

而有的，這就是希伯來文的特色，是其

他文字所無的。就因為如此，其他任何

文字不能將這個希伯來名詞圓滿地表達

出來。

天主的光榮又是一個動的觀念，不

是個靜的觀念。天主光榮顯現的對象常

是人，而幾時這種光榮發現，就必然有

所行動：天主的光榮顯示給法郎及他的

軍隊，使他全軍覆沒（出 14:4, 18 ）。但

是天主光榮的顯現還不止於此，它要求

人承認他的光榮，承認他是上主，天主

（出 14:4 ，悶， 3 1 ; 參見肋 10:2,3 ﹔ 則

28:22-24 ; 39: 13 ﹔詠 19:2 ﹔ 24:7 ﹔ 66:2 ﹔

96:3,7 ﹔ 138:5 ﹔ 145:5,11 ）。

它顯示的方式多是借著雲彩（出

24: 15﹔則 1:4﹔詠29﹔ 50:2,3 ）、光明（出

24:15-17; 40:30 等﹔詠 50:2 ﹔ 104:2 ）。

天主光榮的光明如此之強烈，連梅瑟也

不能正視（出 33:18-23 ）。它慣於顯示

的地方，是以民的會幕（出的：34﹔戶

14:10 ），是耶京的聖殿（列上 8:10,14 ﹔

編下 7: I 等），是熙雍（依 60:1-3;

62:2 ）：在熙雍山上萬民要瞻仰天主的

光榮（依66：時， 19﹔哈2: 14﹔詠 97:6 ）。

天主的光榮又與天主的聖名相連，因此

所謂天主的光榮就是天主本身向人的顯

示。天主的光榮在希伯來文上的這種豐

富意義，全部經過希臘譯本而進入了希

臘文化的境域﹔更進一步進入了新約的
作品中。

2. 人的「光榮」
本來在舊約中光榮祇是天主的所有

物﹔但是亦有例外，而這種例外格外見

於智慧書上。究其原因不外是因為智慧

書受了其時代的希臘哲學思想的影響，

以反古人以天主為中心的作風，而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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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人。以前是天主直接向人說話行動，

而在智慧書時代，是人以自己的智慧來

尋求天主，是以有「人的光榮」的說
法。但這並不是說智慧書不再是宗教神

學的書籍，更不是在否認它們的神聖性

及所受的默感，而祇是在說明作者態度

的轉變。如此在智慧書上愚昧的人不適

宜獲得光榮（嚴 26: 1 ），光榮是智慧的

賞報（接20:8 ），敬畏上主（德25:8 ）及

不寄望於財富的富人，堪得光榮（德

31:8,10 ）。撒羅滿的溺愛女人使他喪失

光榮（德的：泣，22 ）。
在新約中：新約是舊約精神的延

續，因此舊約「光榮」一詞的意義，使經

過希臘譯本全部地進入了新約的範圍。

3. 天主光榮的顯示
古時天主借雲彩、光明、火柱（出

14:18-20 ）所發現的光榮，如今藉著耶

穌基督發現了出來：這是先知們早已預

言過的（依 35: 1; 66: 18﹔見加下2:8 ）。

基督自永遠即與天主聖父同性同體（若

l 汀，2 ），亦與聖父同享光榮，而基督的

這種光榮是依撤意亞先知預先見過的

（若 12:41:，見依6: 10; 53: 1 ）。因著耶穌

的誕生，天主獲得了光榮（路 2: 14) 
對觀福音（除了路 9:35 關於耶穌變聖容

的敘述外）及聖保祿慣於在耶穌復活之

後，才明言他的光榮（鐸 2:13 ﹔格後

3: 17，他﹔谷 8:38﹔瑪依28 ）﹔若望卻自

始就肯定天主的光榮常居於降生成人的

聖言身上（若 I: 14 ），以他的聖跡顯示

了自己的光榮（若 2: 11 ），天主父與子
之間建立起彼此光榮的密切關係（若

13:31,32 ﹔ 17:1人5; 7:39 ）。其他的新約
作者將這種關係放在耶穌復活之後，並

視耶穌的復活是他獲得光榮的原因（希

1:3,4；見2:7,9﹔格前2:8 ）。是聖父的光

榮，即是聖父的能力，使耶穌由死者中

復活（羅6:4﹔見弗 l : 19,20：，得後 1 :9) , 

並獲得權能（羅 1:4：，宗 3: 13 ）。在世界

的末日，基督將享有最大的光榮（鐸 2:

461 

13, 14﹔得後 1 :7, 8﹔見瑪 19:28 ﹔ 25:31 ﹔

谷 8:38 ﹔ 10 ：”， 13:26：，路 21: 17﹔伯前

5:5,13 ）。

4. 光榮與人的關係
在耶穌身上的光榮是隱藏的，只有

以信德的眼才可以見到（若 1:14 ﹔ 2: 11 ; 

11 :4,40 ）。教友以自己的苦難，可以與
耶穌聯合而分沾耶穌的光榮（瑪 13:43 ﹔

斐 3:21 ，哥 3:21 ﹔ 1:27﹔羅 5:2; 8: 17﹔得
後 2: 14 ）。教友的最終目的，就是因著

耶穌而獲得永遠的光榮（格後 4: 17﹔得

前 2:12﹔弟後 2: 10﹔伯前 5:4,10 ）。教

友成義之所在，主要的是在於分沾末日

的光榮（羅 8:30﹔格後 3: 18 ）。由此可以

明瞭，何以罪人與天主的光榮無份（羅

3:23) 

461 光榮頌

Doxology, Ooxologia 

一種簡短的讚頌詞。狹意的來說：

無論是在舊約或新約中，光榮頌只歸於

天主。光榮頌分為兩種：一種是極短

的，或只是一句話：如「頤光榮歸於

主」，或「願天主永受讚美」等（見路

上的，羅 1:25：，格後 1:3; 11 :31 ﹔弗 1 :3 ; 
伯前 l :3等處）﹔一種是比較長一些的．

如「願尊榮和光榮歸於萬世君王，那不

死不滅，不可見的唯一天主，於無窮世

之f壘，阿們」（弟前 I: 1 7﹔見羅 11 :36; 

16:25-27﹔弗 3 :20,21﹔弟前 6:16：，伯前

5: I 1，默5: 13 ﹔ 7:12等處）。光榮頌，多
數歸於天主聖父，有時歸於聖父和聖子

（弟後 3: 18：，希 13:20,21﹔伯後 3: 18﹔默
I :5 ,6 等處）。在新約中絕無歸於聖神
者﹔只有教會的光榮頌中，有「光榮歸

於父，及子、及聖神」的字句。

兒 460 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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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全能者

El-Shaddai 

舊約上多次用來稱呼天主的名號，

格外是在約書上，竟達三十一次之多。

在其他書中則比較少見（創刊：25﹔戶

24:4, 16﹔盧 1:20,21;，詠68: 15 ; 91: 1 ﹔依
13:6﹔岳 l 15；則 1 :24 ﹔ 10:5 ）。這個名

稱的來源，按創世紀的記載，是天主自

己顯示與聖祖們的稱呼（創 17: 1 ﹔ 28汀，

35: I l ; 43: 14 ﹔ 48:3 ）。至於它的意義雖

然大多數的學者咸以為是「有大能

的」、「全能者」，如此亦見於絕大多

數的譯作中，但亦有的學者卻以為它有

「 i朝濕」、「拋投」或「山頭」之意。

見 190 天主。

463 全矯祭﹝矯祭l

Holocaust, Holocaustum 

全﹔擂祭，顧名思義，是將犧牲在舉

行過覆手及灑血禮之後，完全焚燒，其

煙上達於天之意（撒上 7:9﹔申 13: 17 ; 
33: 10：，肋 6: 15等）。肋第一章詳細地描

寫了全矯祭的禮儀。在耶京聖殿中，每

天有兩次全婚祭的舉行，即晨祭和晚

祭。其次也有私人所獻的全燭祭：產後

婦女的取潔（肋 12:6-8 ），癥病人的取

潔（肋 14:10-31 ），男人的淋病及女人

月經後的取潔（肋 15: 15，凹，30 ），及獻

身者的取潔（戶 6:10,11)

見 1757 祭肥。

464 再來

Parousia 
見 794 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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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 刑罰、懲罰

Punishment, Po~na 

以民的刑法制度是相當複雜的，故

此我們祇可以在這裡作一種統計式的介

紹，而不能作詳細的研究，大致說來以

民的刑法可分六種﹒死刑、充軍、鞭

刑、同態復仇法，罰款及奴役。

1. 死刑

訂制死刑的目的，在梅瑟法律上有

三﹒白以民中創除邪惡（申 17:12 ）﹔警

戒他人（申 13 :22 ）﹔以死刑來賠補過

犯，以獲主之赦免（戶 35:31-33 ）。概
括言之，它的目的就是為保持以民中的

和平幸福。實際上實施這種刑罰的機會

並不太多，除非是有確鑿不可否認的證
據時，才加以使用。

至於處決犯人的方式則有：以石砸

死，用火燒死，及斬首三種。其次還有

一種聖經上沒有提到的死刑方式 勒

死，但卻見於聖經之外的以民法上，這

裡我們所討論的是聖經上的刑法。

應受死刑的過犯有下列諸項：

1.1 通姦：司祭的已婚女兒與人通姦

應被燒死（肋21 :9 ）﹔有婦之夫與

鄰人之妻通姦時，二人皆被處死

（肋 20: 10 ），按後期猶太公會議

的規定，應被勒死﹔與已許配與

人的處女在城內通姦者，二人皆

應以石頭砸死（申 22:23,24)

1.2 人獸相交及反本性的交合：不論

是男人或女人，若與走獸交合

（肋20:15,16 ），或犯雞姦罪者（肋

20: 13 ），皆應以石頭砸死。

1.3 亂倫：凡與自己的母親（肋

18:7 ），與自己的父親的妻室（肋

26:11 ），或同兒媳相姦者（肋

20:12 ），應以石頭砸死。凡與女

兒（肋 20: 14 ）及岳母（肋 20: 14) 
亂倫相姦者，應以火燒死。

1.4 不守安息日者，應以石頭砸死

（戶 15: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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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咒罵褻潰上主的人，應以石頭砸

死（肋 24: I 0-16) 

1.6 敬拜邪神：凡向摩肋客奉獻兒女

者（肋20:2 ），拜祭太陽、月亮及

其他邪神者（申 17:2-5 ），引誘他

人向邪神敬禮者（申 23:7-11)

煽惑屬城居民向邪神崇拜者（申

13:13-18 ），皆應以石頭砸死﹔擅

敢以天主的名義冒充先知者（申

18:20 ），以及以邪神之名講說預

言者（申 18:20 ），應受死刑（勒

死）

1.7 邪術﹒凡召亡魂，行巫術’作占
←及作女巫者，都應以石頭砸死

（肋 20:27 ﹔ 20:2：，見出口： 17)

1.8 侵害父母：凡咒罵（肋 20:9：，出

21: 17 ），擊打（出21:15 ）父母者，

以及件逆不孝的兒子（申 21:18-

21 ），皆應以石頭砸死。

1.9 拐帶人口者應受死刑（出21:16 ）。

1.10 兇殺人者應處以死刑（出 21 :20) 
一斬首。

2. 克軍

非故意殺人者判以充軍，以保全︱生

命，直至大司祭死亡為止（出21:13 ）。

3. 鞭卉。
這種刑罰祇是略提即過，並沒有清

楚地指出當受此刑的具體過犯（申25: 1-

3) 

4. 同態復仇法

這種刑法的意義，就是將被害人所

受的損害，同樣施給加害的人身上，這

是古東方民族所共有的刑罰，也是耶穌

在山中聖訓中所提及並且檳棄的法律：

「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瑪5:38-47 ）。

這種法律若按字實行起來，是很殘忍

的，故此在梅瑟法律祇提及到應以這種

刑罰來懲治作假見證人，並謂不應加以

憐憫（申 19:16-21)

5. 罰殼

465 

雖然以民以為私產的主權是神聖不

可侵犯的，但是破壞主權的犯人，卻向

來不受體罰而祇以賠款了事。罰款的規

定有兩種方式：

5.1 不以所受的損失為標準的罰款的例子

5.1.1 一隻素來無危險的牛，偶然恆死

了人家的牛，前者的主人祇以半

價還後者的主人。若素來危險而

其主人又不加以防範的，則應

「以牛還牛」（出 21:35 ）。

5.1.2 偷人財物者，應以雙倍於竊物的

罰款來償還（出 22:3)

5.1.3 若盜賊將偷來的羊宰殺或賣掉，

應以四倍的罰款償還（出

21:37) 
5.1.4 若將偷來的牛宰殺或賣掉，則應

以五倍的罰款賠償（出 21:37 ）。

5.1.5 若將某人存於第三者家中的款項

或物品偷去，盜賊應雙倍償還

（出 22:6 ）。騙人財產者，亦應加

倍償還（出口：8)

5.2 明文規定的固定罰款的例子

5.2. l 一隻牛，若將一個奴僕或牌女低

死，牛主應將三十個銀「協刻耳」

交給奴僕或牌女的主人（出

21 :32) 
5.2.2 若某人引誘沒有結婚的處女同

寢，前者應付出一定的聘禮（出

22:15,16) 
5.2.3 強姦處女者，應交罰款五十「協

刻耳」（申 22:28,29 ）。

5.2.4 憎惡及敗壞妻子名譽的人，應交
罰款一百銀（申 22:13-21)

6. 奴役
這種懲罰祇是實施於那些偷了人家

的財物，而又無力償還者，其最高的奴

役期限為六年（出 21:2 ﹔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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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 列主紀

The Books of Kings, 
Uber Regum 

列王紀是舊約史書之一，也是

Martin Noth發現的「申命史」最後的一
部。原書是完整的一冊，不分上下。這

可見諸敘利亞譯本。七十賢士譯本則將

它分成兩卷（這種分法，拉丁通行本隨

之，公元 1448 年希伯來文本，亦採用

之），並將它與撤慕爾紀合稱為「列國

紀」。從此有列一、列二（即今日的撒

上、撒下）和列三、列四（即今日的列

上、列下）之分。但是，由於撤與列從

文體與寫作目的看去，很顯明是兩本獨

立的史書﹔因此近代學者都一致將它們

分聞，稱為撒上、撒下和列上、列下。

1 內容與分析

列記載的歷史， l!<i 期四百餘年

( 930-587 ），即從達味逝世開始，記載
撤羅滿的歷史，然後記載分裂後的南北

兩國（即猶大和以色列）的君王史﹔由

分裂直至兩國先後於 721 及 587 年淪亡

為止。因此列可分為下列三大部份：

第一部份：撒羅滿史（列主 1-11 ) 

第二部份：猶大和以色列兩國史（列上

12－列下 17)

第三部份：猶大國晚年史（列下 1 8 -

25) 
值得注意的是：列記載南北兩國的

君王史時，都有一定的格式：

1. 1 指出男一王國的君王當年為王的

年數﹔
1.2 新王的父名和新王的名字﹔

1.3 新王的年齡，
1.4 王都：南國常是耶路撒冷，北國

則是提爾區或撒瑪黎雅﹔

1.5 為王年數﹔
1.6 論猶大王，也指出其母親的名字

和身世﹔

1.7 生活評語：對北國君王的評語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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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常是一樣，即「他留戀雅洛貝

罕使以色列陷於罪惡的罪」﹔對

南國君王則有「他行了上主視為

惡的事」或「他行了上主視為正義

的事」

1.8 史料來源：猶大列王實錄或以色

列列王實錄﹔

1.9 死訊﹔

1.10 葬於何處（只為猶大君王）

1.1 l 繼位者的名字（若是死去的君王

的兒子的話）

1.12 論猶大玉，也指出繼位者母親的

名字。

2 寫作

列的寫作目的，是為解答以民的問

題．公元前 587 年後，充軍巴比倫的以

民，目睹國家的淪亡和自身的可憐處

境，對天主以往向祖先們的許諾都發生

了懷疑：究竟天主的恩許何在？他的忠

誠何在？達味王國的永久性何在？為解

答這些問題，作者以往日的史實 再強

調申命紀的中心思想（按 Burry 的統

計，作者六十多次逐字引用了申的經
句）：守誠命則生存，犯誠命則死亡

（申30: 15-20 ）。因此，作者的目的，不

是寫歷史，而是寫歷史神學。事實上，

明眼的讀者不難發覺作者對許多與他的

寫作目的無關的歷史，只是作個簡單的

描述（例如：對為王四十一年的雅洛貝

罕第二，及為主五十二年的阿匣黎雅作

者只用短短七節描述他們的生平。參閱

列下 14:23-29 ﹔ 15:1-7 ），而對其他與宗
教生活有關的史實，如聖殿（列上5﹒ 15-

8:66 ），背約（列上 l l ; 12:1-14:20) ' 

宗教改革（列上 15：，列下 12 ：，此， 22 ﹔
23 ），君王與先知的關係（列上 17-22:

列下 3-7; 18-20 ）等，卻長篇大論。這

樣的歷史神學觀，是古代中東民族中，

絕無僅有的。

雖說如此，可是我們並不能因此便

斷定列不是歷史，因為它雖以神學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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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述或解釋歷史，可是，它記載的卻是

有根據的歷史。這一點我們可以由作者

參考的史籍加以證明。在列中，作者明

文指出三種史籍：撒羅滿實錄（列上

11 :41 ）、以色列王實錄（列上 14: 19 ）、

猶大列王實錄（列上 14:29 ）﹔此外，聖

經學者還發現其他歷史資料的來源，

如：聖殿檔案（列上6﹔ 7﹔列下 l 1; 12:4 ; 

16:10-18 ﹔ 22:3 唱23:4 ）、列王年鑑（列上

1 ﹔ 2 與撒下 9-20 似出自此書）和先知

傅，如厄里亞（列上 17-19 ﹔ 21﹔列下

1:2-17 ）、厄里盟（列下2: 1-8: 15 ; 13: 14-

21 ）、依撤意亞（列下 18:17-20:19 ）、

舍瑪雅（列上 12:21-24 ）、兩位不提名

的先知（列上日，列下 25:16-20 ）、阿

希雅（列上 14 ）、另兩位不提名的先知

（列上 20 ）、耶胡（列上 16:1-12 ）、米

加雅（列上 22 ）及胡耳達女先知（列下

21:11-20) 
至於本書寫於何時，則不易回答。

但由於列下25:27-30記載巴比倫王厄威

耳默洛達客（公元前562-560 ）改善了以

民的充軍生活以後，便結束這本書。我

們可以揣度：列以現存的形式，大概寫

於（或編訂於）公元前 562-538 （復國）

年間。可是，在形成現存的形式以前，

可能幾經修訂、刪節或改編。

至於列的寫作地點，是耶路撒冷，

還是巴比倫，則仍待解答。關於列的作

者，由於列下 24:18”25:30 與耶 52 極大
部份逐字相同，且列的以民歷史及文體

與耶的思想、史觀及文體非常類似，因

此猶太人及聖教會的許多聖師和學者，

認為列的最後編者與耶的最後編者同是

一人，很可能就是耶肋米亞先知，或至

少是一個深染耶肋米亞先生日思想的人。

3. 神學
由於列的寫作目的是為解答以民的

問題，並強調申的思想，因此列的神學

思想，可同 Ellis 總歸為下列三點：

3.1 以民南北圓的滅亡，並不是因為

466 

天主不忠於他的盟約﹔反之，是

因為以民的君玉不斷對天主不

忠，破壞這盟約。事實上，北國

十九個君王都走了他們的開國君

主雅洛貝罕的路線（列上 12:25-

3 3 ），行了上主視為惡的事，犯
了使以色列陷於罪惡的罪（列上

15 :26,34; 16: 13, 19,25,26,31-33 ; 
22:53,54﹔列下 3:2,3; 10:29-31 ; 

13: 3' 11 ; 14:24 ; 15:9,18,24,28; 
17:2：，只是對為王僅一月的沙隆沒

有下類似的評語﹔參閱列下

15:13-16 ）﹔而南國的二十個君王

中，除了希則克雅（列下 18:3 ）及

約史雅（列下22:2 ）是真正熱心的

君王外，六個沒有完全忠於上主

（列上的： 11-14 ﹔ 22 目的，44﹔列下

12:3,4; 14:3,4; 15:3,4,34,35) 

其他十二個都行了上主視為惡的

事（列上 14：泣， 15:3：，列下 8 ：峙，
27 ; 16:3,4 ; 21 :3-9,20-22 ; 23:32, 

37 ﹔ 24:9,19﹔至於阿塔里雅女王，

則沒有下評語。參閱列下 l 1 : 1 -

3 ，但同一章 18 節卻暗示她也拜

了邪神）。此外，在列上11﹔列下

17:7-23 及21: 10-15 ，作者特別明

文指出，撒羅滿王國之所以分

裂，以及以色列與猶大國之所以

滅亡，完全因為他們犯罪背棄了

上主。

3.2 天主是「言出必行」的，他的聖言
是以民歷史的領導人﹔他說的話

必應驗無疑。為了證明這道理，

作者取材於先知學院的文獻，引

用了四十五個不同的事實，證明

上主的預言，無不應驗：其中列

上引用了二十五個事實（二十二
章書中，十五章有這類記載）

列下引用了二十個事實（二十五
章書中，二十章有這類記載）

作者之所以如此強調天主「言出

必行」的道理，是為一再激起讀

289 



467 468 

者的信心，叫他們在目前的可憐

處境中，仍深信天主必要實踐他

在盟約中向祖先許下的恩許。

3.3 既然天主言出必行，因此，他給
達昧的許諾，即他的王權永遠常

存（撒下 7:8-16 ），必要應驗：目
前一切可憐的處境（國家淪亡、

君王倒台、以民充軍）都阻礙不

了言出必行的天主，實聽他對達
昧的許諾。為了強調這一點，作

者：

3.3.1 在書中四十次之多提及達味，而

其中七次直接，七次間接提及天
主給達昧的許諾（列上 2:4,45 ﹔

3:6,7,14; 5:19; 6:12; 11 :32,34,36, 

39 ﹔ 15:4,5﹔列下 8: 19) 
3.3.2 多次指明天主「為了達咪的緣

故」，曾特別保護了南國猶大（列

上 l 1: 12，口， 34，而，39 ﹔ 15:4﹔列下
8: 19 ﹔ 19:34 ）﹔相反，北圖以色列

卻「因了它的始而且雅洛貝罕的罪」

而滅亡（列上 14:16)

3.3.3 二十個南國君王中，指出十二個

「葬在他祖父達味城內」（列上

14:31 ﹔ 15:8,24 ﹔ 22:51﹔列下 8:24 ﹔

9:28; 12:22; 14:20; 25:7,38; 16:20; 
23 :30) 

3.3.4 以巴比倫王厄威耳默洛達客改善

對以民的待遇作全書的結論，用

以給以民留下一線曙光，期待以

民厄運的好轉（列下 25:27-30 ）。

作者用這四種方式強調達味王國

的永存性，不外是預言默西亞王

國的永恆性（路 I :32,33) 

467 印、圖章（即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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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8: 16﹔厄下 10汀，2 ），信件封條的真

偽，及物件的隸屬，格外是在陶器上

（約 38: 14﹔達 6: 18﹔瑪 27:66：，默 5: I, 
2 ）。它平常是串以細繩，掛在頸上，

（宜的8: 18,25﹔歌 8:6 ），或者猶如戒指

戴在手指上，作為一種裝飾品（創

41:42：，耶 22:24)
圖章的樣式有兩種：即輪板章及平

板章。這裡所提出討論的是輪板章，蓋

平板章己見於另一條文（甲蟲章）。輪

板章是一種世間最古老的圖章，導源於

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厄藍人及叔默爾

人。它遠在公元前 4000 年左右就已存
在，直至公元前四世紀左右才漸形消

跡。它以石灰石、大理石或其他更堅硬

及寶貴的石頭製成，高約十五至四十五

公分，直徑在十公分左右，中間有軸以

便於運用及攜帶，在圓輪的表面上，刻

以所選擇的及有代表性的圖案。自公元

前 2200 年始，亦慣於刻上一句題銘。

這種圖章固然導源於北方，但在聖地，

甚至南方的埃及，亦有所發現，不過為

數較少。考古學者在巴力斯坦所掘出的

輪板形圖章，約有二百個左右。

至於在另一個文明古國一埃及

所用的圖章，大多是平板章，亦稱

為「甲蟲章」’始自公元前 2200 年左

右。在新約上聖保祿將聖洗聖事比作天

主在信友身上蓋的印章（格後 1:22﹔弗

1 : 1 3 ）。天主在被選者的額上作的記

號，也被稱為印章（默 7:3; 9:4 等）

見 439 甲蟲狀圖章。

468 印度

India 

Seal, Sigillum 地名，是亞洲南方的一個大半島，

呈三角形，北有喜馬拉雅山為界，將之

印章的用途，古今中外是有同樣目 與亞洲大陸隔絕。雖然在聖經上曾兩次

的，就是為證實文件的純真（列上21 :8; 提到它：是波斯帝國薛西斯王朝的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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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界（艾 I: I; 8:9 ），及在瑪加伯傳上提

到作戰時駕取象的印度人（加上6:31) ' 
但對印度的瞭解在聖經時代是很微小

的，新約中根本沒有提過它。

469 名字

Name, Nomen 

人名在歐美各國，似乎僅是人與人
之間的辨別稱呼而已，它本身並無特殊

的意義，但是，在聖經上及一切古東方

文化國家中（中國亦然），名字與人卻

有著密切關係。它在象徵或代表著人及

人的性格、特點、志願等。那裡有人的

名字，那裡也便有那個名字代表的人

（見耶 14:9 ：「上主，你常在我們之中，

我們是歸你名下的人」）。沒有名字

的，根本就不存在（ il,1116:I0 ）。無名字

的人是無足輕重，是可卑的（約30:8 ）。

故此天主創造萬物之後，托付亞當給它

們起名字（創 2: 18自23)

給某人、某物件、地方或城市命

名，是在指示此人對所起名之人、物、

地方或城市有佔有及支配權力，比如亞

當之於飛禽走獸（創2: 18-20 ），約阿布

之於辣巴（撒下 12:28 ），七位婦女之於
某一男子（依4: I ），乃苛法郎之於約雅

金（列下23 :34 ），拿步高王之於漆德克

雅（列下24: 17 ）。相反地，毀壞某人的
名字，在意味著消滅某人，使某人不得

留名後世（見申 7:24; 9: 14 ; 25: I 9 ; 

29:20﹔蘇 7夕，錢 10:7﹔索 I :4 ）。由名

冊上刪去某人之名，意謂死亡及不得救

援（出 32:32﹔詠 69:29 ）。反之，某人
之名被錄於天國冊上或生命冊子上，是

指某人與天國有份，是天國的一員（路

10:20：，默 20:12,15)

在人生歷程上遇有重大變故之際，

亦有更換名字的習價，比去日：亞巴郎的

改名為亞巴辣罕（創 17:5 ），撒辣依改稱

469 - 470 

撒辣（創 17:15 ），雅各伯易名為以色列

（創立：29 ），若瑟之改稱為區斐納特帕

乃亞等（創41 :45 ）。其次對新生嬰兒的
命名，有時是與當時誕生的環境，或生

母身臨其境的心情有關，如依撒格（創

20:6 ），厄撒烏及雅各伯（創25:22-26) ' 

勒烏本（創29:32 ），西默盎（創29:33) ' 

以及肋未等人的誕生及命名（創

29:34 ），僅是許多例子中的瑩瑩之大

者。並且也有不少的人名是與動物或植

物有闊的，比如肋阿（即野牛），辣黑耳

（母羊），德波辣（蜜蜂），約納（銬子），

厄龍（橡樹或樟樹），塔瑪爾（棕樹）等。

最後還有不少的名字是與天主有密切關

係的，諸凡具有「厄耳」（如厄耳哈難

一天主是仁愛的，厄耳達得一天主

愛護了，阿彼耳一天主是父親）
「雅」、「亞」、及「耶」（如雅赫待

天主引領，依撒意亞一上主是救援，

耶穌一上主是天主）者皆是。

以某人之名來發令行事，即是以某

人之能力及權柄來發言行事（撒上

17:45 ﹔ 25:5,9﹔依 4: I 等）。多次名字代

表人的「名譽」及「聲望」（創 l 1:4; 12:2; 

撒上 18:30﹔撒下 8: 13 ）。
天主對以民是高深莫測，奧妙隱諱

的，但天主卻是仁愛的，他降尊就卑，

不時將自己顯示與以民，參與以民的歷

史演變，因此天主的聖名對以民來說，

是應受愛慕（詠 5: 12 ; 69:37; 119:132; 

依56:6 ）、感謝（編上 16:35﹔詠54:6 ）、

讚美（撒下 22:50：，詠 7:17 ﹔ 9:2 等）及
敬畏的（申 28:58﹔詠 61:6 等）。

關於「天主的聖名」’參見天主、

耶穌基督條。

470 地、大地
Earth Terra 

若想、自聖經上找尋天、地、宇宙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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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學知識，是不可能的，因為聖經是

一本天主歐示的有關人靈宗教的書籍，

而不是討論自然科學的書本。因此在提

及「大地」一形狀及性質一的時

候，我們應當知道聖經的作者，僅按當

時其所能目睹的外表，及其有限的地理

常識，而加以發揮。這正如我國古代的

學者將本國稱之為「中國」’作為世間

之中心的錯誤觀念，是毫無二致的。

1. 大地的形狀
人們居住的世界，是個球狀的巨大

的物體，在以民的腦海中是不可思議

的，他們完全沒有這種觀念。相反地，

他們以為大地猶如一隻扁平的圓盤，大

地的邊緣周圍以水為界（詠24:2; 136:6; 

撒上 2:8﹔編上 16:30：，約 38:4 ）。大地

的下面也是水一「深淵」（創7: 1 l ; 8:2 ; 

49:25﹔出 20:4﹔申曰： 13；鐵 8:28)
但是大地卻不是飄浮不定的，而是固定

於大海之上的（撒上 2:8﹔編上 16·沛，

詠 24:2 ﹔ 93: 1 ﹔ 104:5﹔約 38:4 ），是天
主自己將它安置在堅固的基礎上，（撒

下22: 16：，依24:18 ﹔ 40:21﹔耶31 :37﹔米

6:2：，詠 18: 16﹔曰：5，歲 8:29 ），或安置

在「大地的支柱上」（詠75:4：，約 9:6﹔撒
上 2:8 ）。至於這些「支柱」是被按裝在

什麼之上，則不得而知。在這大地之

上，巳力斯坦及耶京是中心點（則

38: 12; 5:5 ），是惟一不可動搖的 C IDll 
1 :4 ）。由地下湧出來的水匯成河流，導

向大海（古111:7 ），大海之下的地方，稱

為「陰間」’是死人的居處。

2 大地的性質
宇宙是由天空和大地所構成（創

I :l; 2:4; 14: 19﹔出20:1 1，等瑪5: 18﹔谷
13:31等）。但有時也將宇宙分成三個部

份 天空、大地、海洋（出 20:4,1 l ; 
詠 145:6﹔宗 4:24 ﹔ 14: 15﹔默 10:6; 14:7 ; 
21: 1 ），或謂「天上、地上、地下」（斐

2:12：，默 5:3 ）。上天是天主的寶座，下

地是他的腳凳（依 66: I ﹔宗 7:49﹔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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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二者皆為天主所造，是天主的

所有物（詠21:4﹔格前 10:26 ），天主是

大地的主宰（匣 4: 14﹔默 l 1 :4：，亦見友

6: 15﹔瑪 l 1:25 ：，路 10:21 ：，宗 17:24)
既然天主將自己的寶座安置在天上，於

是下地是留給世人居住的地方（創 1 :28; 

詠 115: 16：，訓 5: 1 ）。也正因此，上天是

一切超自然性，靈性及神聖的來源，而

大地則是一切物質，自然性及罪惡的淵

源（創 3: 17﹔格前 15:47-49﹔哥 3:2 ）。

大地也便多次成了世間人類的代名詞
（創 6:1 l﹔申 32: 1 ﹔依 34: I ，默 19:2 ）。

見 494 宇宙觀、 1801 陰間。

471 地獄

Nether Wor肘， lnfernus

在舊約中，人死後所居留的地方，

稱之為陰間或陰府，在那裡無善人惡人

之分，無賞罰之施（見陰府條）

在新約上，關於這個處所和觀念卻

清楚的多了。它是天主處罰惡人的地方

（瑪25:41,42﹔伯後2:4-11 ），是受苦的

地方，在它內有烈火焚燒（瑪 3: 1 2 ; 

5：泣，路 3:9：，谷 9:43-4 7 ），它的火是不
滅的，是永遠的 (3'！房間：8﹔猶 7 節）

是一座「火獄」（瑪5:22 ﹔ 10:28﹔谷9:43 ﹔
路 12:5 ）。在這個「火窯」裡有哀號切

齒（瑪 13:50; 24:51 ）。「那裡的蟲子不

死」（谷 9:48 ），它滿是黑暗 Ol馬 8:12 ﹔

22:13; 25:30 ）。而被驅來此處受苦的是

那些無信的人（宗 2:21; 3:23 ; 4: 12) 

心硬的人（羅2:5 ），因為他們招惹天主

的義怒（羅 6：刃，斐 3: 19 ）。「人死後
都應出現於基督的審判台前，或善或

惡，領取相當的報應」（格後5: 10﹔見羅

2:6-8 ）。這種報應的公開顯露，卻在末

日的公審判之時（格前4:5 ：，羅 2: 16﹔得

後 1:5，間，希 10:27)

雖然上面關於地獄的敘述是很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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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人的，但在新約中祇有若望給我們揭

示了地獄的真意義及最大的苦刑：就是

永遠與天主的隔絕分離，被天主所拋棄

（若 3: 3' 16-18，而， 8:51 ﹔若一 3: 10：，若
三 11 節﹔參見得後 I :9,10) 

地獄又名為 Tartarus ’這是希臘神

話上的名詞，指示那些反抗神祇的巨人

受到則烏斯神（ Zeus ）的懲罰之後，受

苦刑的地方。只一次見於聖經，謂天主

懲罰了那些犯罪的天便，將他們投入

「地獄」’即「幽暗的深坑」（伯後2:4 ）。

它雖然是個神話名詞，但與聖經敢示的

解釋是毫無困難的。

472 地理

Geography, Geographia 
見 236 巴力斯坦。

473 地中海

Mediterranean Sea 
Mare Mediterraneum 

位於亞洲西部，非洲北部及歐洲

東部之間的一個內海，其面積約為二百

五十萬平方公里，舊約稱之為「大海」

（蘇 l :4 ﹔ 9 汀， 15:12,47; 23:4 ：，則
48:28 ）、「西海」（申 l 1 :24 ﹔ 34:2 ：，岳
2:20：，匣 14:8 ）、「培肋舍特海」（出

口：31 ）及「約培海」（厄上 3:7﹔編下

2: 15 ）。在聖地沿地中海的邊緣上，歷

來為培肋舍特人，排尼基人及後來的希

臘及羅馬人所佔有，他們並由此地遠行

航海經商。

在新約時代羅馬人將他們的文化推

向每一個沿地中海的地區圖家。約培

（宗 9:38-43 ﹔ 10:5 周 l 1, 13 ）、凱撒勒雅

（宗 10:1,24; 11:11; 12:19 ）及仆托肋買
（宗21:7 ），是當時聖地的重要港口。保

472 - 474 

！祿在他傳教工作上，曾不少次航行於地

中海，更在被解赴羅馬的行程中，自凱

撒勒雅乘船橫渡地中海抵達羅馬（宗

27:6 ; 28: 11 ）。

見 1486 海洋。

474 地質時代

Geological Epochs, 
Epochae Geologicae 

地質學者研究巴力斯坦地質的構造

及斷層情形，關於地質時代所得結論大

致相同。此處祇略述聖地地質史使概。

如果將中國與巴力斯坦的地質史作

一比較，可說我國大陸大部份地質的構

成，開始於古生代，而巴力斯坦，卻始

於較晚的地質時代。屬於古生代的化

石，僅發現於約但河束，及巴力斯坦極

南部，即阿卡巴海灣西岸。

在中生代，彌漫聖地的海水（當時

地中海與印度洋還是相連的），逐漸退

去，而升起一些山脊及高原：如約但東

的山地，聖地南部的乃革布和北方的黎

巴嫩及赫爾孟山。
在新生代，山脊的隆起，由黎巴嫩

往南伸延，與加里肋亞，加爾默耳山和

巴力斯坦的中部，連接成一大山脈，環

繞此山脈的海水又逐漸退去。同時，在

約但河東北，又噴出一些火山。在這時

代的第三世紀末葉，由北敘利亞到阿卡

巴海灣，發生了深度的斷裂，以後又出

現了其他裂縫，其中較大的，竟將撒瑪

黎雅及加里肋亞的山分聞，而形成厄斯

得隆大平原。同時，聖地中部的低地也

隆升起來。

現今巴力斯坦特殊多形的地勢，是

在新生代（約始於二千萬年前）因海洋

的沉澱，河流的沖積，火山及地震的影

響，逐漸形成的。

從發掘出來的一些洞穴遺址，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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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在石器時代，約於十五萬年前，在

巴力斯坦已有人居住。

475 多丹

Dodanim 

多丹是雅汪（即後曰希臘）的一民

族名（創 10:4 ），但七十賢土譯本和一

些古抄本，或作洛丹（ Rodanim ）或作

多納（ Donaim ），見編上 I : 7 ﹔則

27: 10 。

476 多克

Dok, Doch 

意謂「觀察瞭望」’原是阿步波的

兒子仆托肋米，在耶里哥平原的一座高

崗上，建造的一個小堡壘：由其上可以

俯轍耶里哥整個平原，仆氏受岳丈息孟

委任為耶里哥平原的總督，野心勃勃，

有意取代岳丈而獨攬大權，遂設計在多

克小堡內，陷害了岳丈和兩個舅舅：瑪

塔提雅和猶大，事見於加上 16:11-18 。

今在耶里哥西北約六公里的「四旬山」

北麓下湧出的水泉，尚名叫杜克泉

(Ain Dug ）﹔「四句山」頂上尚有一座

堡壘舊址的遺蹟，名叫特胡尼耳哈瓦

( Tahunet el-Hawa ），恐即多克小堡舊

址的所在地。

477 ~ .w. 
Y且
Doth a 『i, Dothain 

原是客納罕地的一古城，如今名叫

多堂廢墟（ Tell Dothan ），位於撤瑪黎

雅和恩加寧之間，離撒瑪黎雅，約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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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離恩加寧約八公里。若瑟在此地

覓得了他的兄弟，亦在此地為他的兄弟

所出賈（創 37:12-36 ）。阿蘭（大馬士

革）王願在此地捉拿先知厄里安（列下

6:8-19 ）。教羅斐乃入侵，大司祭約雅

金要人民把守要隘，其中就有多堂，後

為敵軍侵佔（友 4:6,7 ﹔ 7汀， 18 ）。公元

1953年，一隊美國考古學家在其地從事

發掘。經過幾年一連串的發掘以後，證

實其地自銅器時代前期至鐵器時代，都

有人居住，後在希臘羅馬時代，亦有人

居住。

478 多默

Thomas 

人名，依希伯來文原有「雙生」之

意（見創25 :24 ）。希臘文作狄狄摩，意

即「雙生」’此希臘名成了多默的別名

（若1 I: 16; 20:24 ; 21 :2 ）。是耶穌的十二

位宗徒之一，在十二宗徒中他所佔的位

置在四個宗徒名單上略有出入：佔第三

位（宗 1: 13 ），第七位 Cl!馬 I 0:2-5) 

第八位（谷 3: 16-19﹔路 6:13-16 ）。關

於這位宗徒的生平、性格，在對觀福音

上絕少提及，倒是若望福音給我們留下

了一些線索，使我們得以稍為認識這位

耶穌特選的門徒。

在耶穌冒險前往伯達尼的時候，多

默鼓勵宗徒們要緊隨耶穌：「我們也

去，同他一起死吧」（若 11:16 ），這話

證明多默在宗徒們之間，是有相當影響

力的。最後晚餐中，多默好似代表宗徒

們問耶穌：「主！我們不知道你往那裡

去，怎麼會知道那條路呢？」耶穌回答

他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

14:4-6 ）。耶穌復活後顯現給宗徒們，

多默不在場，事後強調一定先要親自查

看下耶穌的傷痕，然後才相信。果然，

慈祥的耶穌使其如願以償，責斥他的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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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此時多默公開謙遜的承認己過，並

發出了全部新約上最美麗的信德證言：

「我主！我天主！」（若 20:24-29 ）。幾

天之後，當他同伯多祿及其他五位門徒
捕魚的時候，耶穌重新顯現給他們（若

21 :2 ）。在同其他的門徒眼見耶穌升天

後，共男主於晚餐廳祈禱，在領受天主聖

神的特恩之後，大家快樂勇敢的出外傳

揚耶穌的福音（瑪28:19,20﹔宗 1: 13,14; 

2:1 等）
除了上述可靠的消息之外，還有些

涉及多默的偽經，比如多默福音，多默

大事錄，多默默示錄。但這些已不能作

為信史看待。十分值得注意的，自古以

來的傳說，是多默與宗徒們分離後，遠

來亞洲的印度傳教，並在加拉米納為主

致命，無怪時至今日，他在印度仍然受

著特殊的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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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經。本書原文為敘利亞語，著於

第三世紀中葉，與別的偽宗徒大事錄相

彷的地方，即是嚴肅主義，輕視婚姻的

學說等﹔不相似的，乃是它的文體優

美，和它的完整。本書滿含諾斯士派的

道理，保存了諾斯士派的詩詞和敘利亞

教會禮節上的許多禱詞和風習。摩尼教

徒很喜歡使用此書，由於此，到第五、

六世紀，偽亞北狄雅和都爾城聖額俄略

(Gregory of Tours ）刪去了一些諾斯士

的教義，而以拉丁文出版了一本修正適

合天主教教義的多默大事錄。

有些現代學者，以為本書原為一本

基督化的釋迦牟尼傳記。筆者不敢贊同

此說，雖然不能否認第三世紀敘利亞的

諾斯士作者，如巴爾德撒乃（ Barde

sanes ）對佛教相當熟識。

480 多爾﹝納法特多爾﹞
Dor [Naphath-dor, Nopheth] 

多爾意謂「居住」’是客納罕地的

一古城，地中海東岸的一個海口，在加

爾默耳山南約十五公里，在凱撒勒雅北

約十二公里，今名厄耳步熱（ e I -

Buη ）。此城本應屬於阿協爾支派。但

後來卻屬於默納協支派（蘇 17: 1 1 ，民

1: 17：，編上7:21 ）。因為這城是在加爾默

耳和凱撒勒雅之間，所以兩地之間的一

帶山區，亦因此名叫多爾（蘇 1 1: 2; 

12:23 ; 17:11 ）。撤羅滿為王時，派他的
女婿，阿彼納達布的兒子，管理多爾全

境（列上 4: 11 ）。到了瑪加伯時代，此

城名叫多辣（ Dora，加上 15: 11 ，凹，

25) 

481 多厄格

Doeg 

意謂「怯懦」’是依杜默雅（厄東）

人，在撒烏耳王前究盡何職，學者意見

不一．有的說是侍衛長，有的說是主管

畜牧，有的說是駕取車馬。達味由知心

好友約納堂，得知其父撒烏耳已決心要
謀害自己後，就與約納堂泣別，逃往諾

布，求見司祭阿希默肋客。其時多厄格

正在場，眼見親聞他們二人在諾布所言

所作的事，日後乘機轉告給撒烏耳。撒

烏耳遂將諾布的司祭召來，親自審判，

定了他們的罪案。一日派左右侍衛前去

殺盡諾布的可祭﹔侍衛不敢從命下手，

王遂對多厄格說：前去殺盡所有的司

祭。他遂前去，一日之內殺了八十五位

司祭，然後屠城，只有阿希默肋客的兒

子厄貝雅塔爾逃得了性命，去見達味。

達味收下他，善言撫慰，日後立他繼父

位為大司祭。第52篇聖詠吟詠的即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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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史事。事見於撒上 21 ﹔ 22﹔參見列上

1 ﹒： 7,25 ﹔ 2:26,27：，谷 2:26 。

482 多爾卡
Dorcas 

是阿拉美文「塔彼達」（ Tabitha ）和

希伯來文「漆彼雅」（ Zibiah ）的希臘譯

名，意謂母羚羊。我國女性好以花草香

樹為名﹔希伯來女性除此以外，有時也

愛以小巧馴良的小獸為名，在新約內就

有約培城的一位女信友名叫多爾卡。她

囡慷慨好施，甚為本城人士所愛戴。死

後，本城人士知伯多祿在里遠，就派人
去將他請來，向他述說多爾卡之為人。

伯多祿大為感動，就求主賜她由死者中

復活，與主復活拉匣祿事前後相輝映，

參見宗 9:36-42﹔若 l 1: 1-44 。在舊約
內，有約阿士王的母親名叫漆彼雅（列

下 12:2 ）。此外，本雅明支派中，尚有

一男子也叫漆彼雅（ Zibiah 意謂公羚

羊﹔編上 8:9)

483 多神教
Polytheism, Polytheismus 

多神教與一神教相對﹔二元論亦屬

於多神教。多神教崇拜各種神，並且以

為宇宙間有各種神明存在。

信奉多神教者，經常恭奉一最高神

明，以之為眾神的領袖﹔又將其餘主要

神明分成小組，每組或三或七或十二個

神明。這些小組所包括的神明以外，其

他比較次要的神明就非常之多，在埃及

和巴比倫就有三千多。

根據蘇 24:2,14﹔友 5:7' 8 ，亞巴郎

的祖先原是多神教信徒。再說，其他的

閃族以及以色列鄰近各民族，和歷代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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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以色列或與以色列有來往的大帝國，

都是信奉多神教的，如客納罕人、埃及

人、亞述人、巴比倫人、希臘人、羅馬

人等。波斯人正式擁護二元教，波斯帝

國所統治的民族，除以色列外，都是信

奉多神教的民族。
據常情而論，以民似應該喪失他們

的惟一神教，雖然有時他們的惟一神教

呈露衰落的現象，但這在文化和武力

上，都沒有多大成就的小民族一以色

列，郤始終保持了他們的惟一神教。這

種宗教史上獨特的現象，不能拿普通所

謂的「歷史環境」或「歷史勢力」去解

釋，而只有拿以民所蒙受的真天主的召

選和歐示，以民在西乃山上所立的盟

約，以及歷代先知對以民所負的使命三

者，來作出適當稱意的解釋。

以民的惟一神教衰落的原因大概不

外：（ 1）以民和以民的首領不願接受先知

們的講勸，（2）或由於政策，或由於外來

的壓迫，以民放棄了西乃山盟約，而走

上了與異民妥協的道路（依 7 ）。歷史

上，以民因為受了鄰邦大帝國或大或小

的影響，很多次也接受了多神教的偶像

崇拜和禮儀。耶44可說是舊約中，最生
動而又極詳盡論述這問題的一篇演說。

凡耶肋米亞先知所說的，以民的歷史都

一一予以證實。雅洛貝罕除了在貝特耳

及丹設立了那使以民犯罪的金牛外（列

上的：25-30 ），他還在高丘建立了神

殿，派不屬肋末支派的人充任司祭，並

為自己在貝特耳建造了一座祭壇， 8 月

15 日親自上壇焚香舉祭（列上 12:31-

33 ）。這樣，按照歐瑟亞和亞毛斯兩位

先知的評論，是他給崇拜外邦邪神起了

帶頭作用，北國君王都走上了他的路

線，其中最甚的是阿哈布王（公元前

874-852 年）。他竟親自事奉敬拜巴耳

邪神，在散瑪黎雅為巴耳設立了一座祭

壇，又立了阿舍辣女神像（列上 16:30-

33 ）。以色列北國有阿哈布，猶大南國

有默納舍（公元前 693-639 或 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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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他重建了他父親希則克雅所拆

毀的高丘，為巴耳建立了祭壇，製造了

木偶，像以色列王阿哈布所作的一樣，

且崇拜敬奉天上萬象，違犯上主命令，

在上主的殿內建立了一些祭壇，在上主

殿宇的兩庭院內，為天上萬象建立了祭

壇，殺子行祭，占←招魂，無惡不做

（列下21: I 9﹔參見則 16 ）。總之，按歷

史的變遷，埃及、客納罕、亞述、阿拉

美、巴比倫等，這些多神教的邦國，都

影響了以色列人，使他們接受了一些多
神教的信條和禮儀（見耶 44)

波斯帝國滅亡，亞歷山大帝國興

起。希臘帝國的生命雖然短促，但它提

倡推行的希臘文化主義，也迷惑了大部

分猶太人，使他們接受希臘文化，同時

也接受了多神教的希臘人的一些風俗和

邪淫的禮儀。見加上 l :43-64 。

歷代先知不斷攻擊異教，多神教的

偶像崇拜及敬奉外邦邪神等事。他們常

遵照西乃山盟約的精神（出 20 ），上主

聖潔的教義（依6﹔ 43:8-13 ），偶像乃虛

無的道理（依 46﹔巴 6 ），及崇拜邪神

使人道德墮落等原理，來對抗異教。

聖經作者，尤其是歷代先知不斷譏

諷異教人，因為他們敬拜木、石、金、

銀，人手製造的神像，見詠 l 15 :4-8; 

135:15-18：，巴 6﹔依 40: 18-20; 41 :6,7; 

42: 17 ﹔ 44 少－28 ﹔ 45:16-20; 57:3-9﹔耶

10:3-11; 44﹔則6﹔ 8，智 13-15等。先知
們的這種宣講屬於辯論體裁，因此，筆

調有時很尖銳，為此，一些現代的批判

學家，以為舊約的作者，或沒有清楚了

解外邦人的敬禮，或過度攻擊他們的敬

禮。事實上，批判學家以為異教人恭奉

的神像，不是神自己而只是老百姓所恭

奉的神明的替身。依筆者的意見，研究

宗教，應該把老百姓的信仰，與賢哲的

信仰分開來研究。孔子、孟子、墨子、

蘇格拉底、柏拉圖、西塞祿‘辛尼加等

賢哲的宗教信仰，是與他們同時代的普

通老百姓的宗教信仰具有相當距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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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賢哲，尤其在異教民中為數並不

多，而且他們的影響也不大，時間也很

短促。因此，可說異教人民大都以偶像

為神明之自身。這由希臘和羅馬的歷

史，以及公元前外邦民族的哲學家，和

公元後教會作者的作品內，如致刁尼多

書、德都良、奧斯定、亞歷山大里亞的

克肋孟、奧利振、厄弗稜等，都可得到

證明。再說，如果先知們的講論不十分

正確，他們的講論還有什麼效能？此

外，考古學家一天比一天發現更多的文

物，在在都證明古代到處風行偶像崇

拜，至於真神敬禮無一處存在，這件事

豈不證實鞏固了先知們所講述的？

關於多神教，聖經上最嚴的批評是

詠 96:5 ﹔ 「萬邦的眾神盡屬虛幻，但上

主卻造成了蒼天」。希臘和拉丁通行

本，把「虛幻」二字譯作「魔鬼 J ，如

此便是「萬邦的眾神盡是魔鬼」。的

確，這也是原文具有的深意。故此，保

祿在格前 10:19-22 寫說：「那麼，我說

什麼呢？是說祭邪神的肉算得什麼嗎？

或是說邪神算得什麼嗎？不是﹔我說的

是．外教人所祭紀的，是祭祖邪魔，而

不是祭把真神。我不願意你們與邪覽有

分子。你們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邪魔的

杯﹔你們不能共享主的建席，又共享邪

魔的鐘席。難道我們要惹主發怒嗎？莫

非我們比他還強嗎？」

多神的崇拜不但是犯得罪天主的大
罪于歷代先知稱這罪為背信，為姦

淫，因為上主原與以民有著一種神姻的

關係 而且是人類各種罪惡的根源，

這是智 13-15 和羅 1:18-32 所講的大道

理。智14:27說：「崇拜虛無的偶像，實

是萬惡的起源、由來和結局」。保祿在

羅 l :21-24 寫說：「他們雖然認識了天

主，卻沒有以他為天主，而予以光榮或

感謝，而他們所思所想的反成了荒謬絕

倫的﹔他們冥頑不靈的心陷入了黑暗﹔

他們自負為智者，反而成為愚蠢，將不

可朽壞的天主的光榮，改歸於可朽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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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飛禽、走獸和爬蟲形狀的偶像。因

此，天主任憑他們隨從心中的情慾，陷

於不潔，以致彼此站辱自己的身體」

在全部聖經中，直接或間接提到的

神明，約有五十。在本辭典肉，各神明

多有專條述及。這些神明都屬於與以色

列有往來的民族。同一邪神往往在許多

地方受人崇拜，或在不同的民族中，有

不同的名稱：如阿爾﹔武米，羅馬人稱為

狄雅納﹔希臘名叫頗畜冬（ Poseidon ）的

神，羅馬人以之為訥仆突諾，而稱之為

訥仆突諾等。埃及人敬拜的主要神祇是

阿孟、勒、天后、仆塔、奈特、哈托爾

女神、慕特、教息黎斯、依黎斯、局魯、

斯和阿丕斯等。

亞述及巴比倫恭奉的神，主要的

是﹒阿秀爾、阿奴、厄阿、貝耳、沙瑪

市、欣（ Sin）、依市塔爾女神、訥爾夏

耳、尼色洛客、阿納塔、黎孟、默洛達

客、尼貝哈次、天上眾星宿、塔慕次、

乃波等。客納罕和阿拉美民族恭奉的

神，主要的是：哈達得、貝放爾、塔爾

塔克、克汪、阿史瑪、阿達加提、達

貢、巴耳、加得、革摩士、摩肋客、米

耳公、訥納雅等。希臘和羅馬恭奉的

神，主要的是：則烏斯、阿爾式尼、米

影索、影斯雇黎、赫爾默斯等。

見190天主、 1612偶像崇拜、 2598魔鬼、

65 8 ffi術、 862 宗教、 1633 唯神論。

484 多夫制

Polyandry, Polyandria 
見 1683 婚姻。

485 多妻制

Polygamy, Po/ygamia 
見 1683 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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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 多彼雅
Tobiah, Tobias 

肋末人，他由約沙法特君王派遣同

別的司祭和肋末人，「隨身帶著上主的

法律書」’走遍猶大各城，教訓百姓

（編下 17:8)

487 多俾亞

Tobias 
見 488 多俾亞傳。

488 多俾E傳﹝多俾E 、托彼

特l
Book of Tobit, Uber Tobiae 
[Tobias; Tobit] 

1 書名

多俾亞傳的主角，是兩父子，父名

托彼特－一按拉丁文和由拉丁文所出的
譯文為多俾亞，兒子名多俾亞。這書原

應名為托彼特傳，但佫於整個教會一向

沿用「多俾亞傳」的常例，因此，思高

譯本仍沿用「多俾亞」舊名。

2 原文與經文
無疑，本書原文屬於閃族的某種語

言，只是不能確定是希伯來文，或是阿

拉美文﹔在谷木蘭所發現的多的殘片，

一些是希伯來文，一些則是阿拉美文，

原文早已失傳。法基約（ Fagius ）和孟斯

特（ Munster ）於 1542 年所出版的希伯

來文多俾亞傳和阿拉美文多俾亞傳，只

是由希臘文所譯而屬於中世紀的產品，

因此，這兩種譯本對於考證學並無多大

價值。我們現擁有的「經文」有三種：

2.1 普通經文，亦稱「簡短經文」’見

於希臘A及B號兩抄卷，敘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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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美尼亞、苛仆特、厄提約丕雅

等譯文，都出於此經文﹔

2.2 冗長經文，即西乃抄卷，現存於

希臘文（ aleph ）號抄卷，和舊拉丁

譯本意大拉（ Itala) 

2.3 折中經文，這經文保存在一些小

字希臘抄卷內、如44 、 106 、 107

－在 107號抄卷內， 6:7-13:8一

段的經文，獨立自成一系。

除這些經文外，我們還有聖熱羅尼

莫的多俾亞傳譯本。聖師說他是依據一

種加色丁文抄本。這加色丁文抄本是否

就是阿拉美原文，我們不得而知，有些

學者認為是的，可是畢竟缺乏有力的證

據。不消說，聖熱羅尼莫翻譯多俾亞

傅，他的參考書中，

必有古意大拉譯本在內，那是可以

肯定的。至問這三、四種經文中，包括

熱羅尼莫拉丁本在內，究竟那一種最接
近原文，而更可靠呢？問題的答覆，是

當推西乃抄卷中的經文，原因是．在該

經文中，閃族言語的語氣到處瀰漫洋溢

著，明顯突出該經文與原文實在有著很

密切的關係。至於那簡短經文（即 A 抄

卷、 B 抄卷），似乎只是西乃抄卷的一

種修訂本，希臘文比前者更為優雅，抄

卷內的重複處也儘量加以刪除，有時譯

者還按古典文學來修飾譯文。因此，現

代的學者大都選取西乃抄本，即冗長經

文，思高譯本也依附眾議，採取了冗長

經文。雖然這樣，仍有不少學者寧取簡

短經文（ A B 號抄卷），並且還有寧取

聖熱羅尼莫的譯本的，真是見仁見智，

各有各的理由。

3. 內容

曾有兩位虔誠而敬畏天主的人．托

彼特 老多俾亞 和撤辣，他們同

薄而不同地遭受著極大的磨難。托彼特

濟貧、理屍，而因埋屍慘遭失明之苦。

鄰近人等，連他老妻在內，都譏諷嘲笑

他，說他行善不但沒有給自己帶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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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反而使自己落到這樣可憐的地步。

年青的撒辣是個孝順，心地純潔的女

子。可是她的先後七個丈夫，都一一在

婚後初夜完婚以前，被魔鬼阿斯摩太害

死了（ 3:8 ），這還不算，而且還挨受她

的牌女的護罵和羞辱，因此，她也如托

彼特一樣，痛苦至極，有時在困難和失

望的交迫之下，也和托彼特一樣無意再

生活下去，為此，他們兩東一西，不

約而同，熱切哀求天主賜予早死。辣法

耳天使就把他們兩人的祈禱轉獻於天主
1 斗

百別。

這事過後不久，老托彼特眼看一家

三口就要斷糧，不得不打發兒子多俾亞

往瑪待地，到加貝羅家去，收回他昔日

托給加貝羅保管的一大批存款。由於天

主上智的奇妙安排，辣法耳天使扮成行

路人，與多﹛卑亞作伴同行，做他的嚮

導，他的參謀和他的知己朋友。由於多

俾亞對辣法耳天使言聽計從，就很順利

地和美善的撒辣結成了夫婦，收回了父

親的存款，平安回到家中，恢復了父親

的視能。事後當托彼特正圖報答大恩，

和兒子商議時，辣法耳當面表露了他的

身分，遂由他們眼簾中消逝了。從此老

托彼特全家蒙受天主祝福，敬畏天主至

死不渝，再也不缺什麼，最後平安長逝

了。

4 由出
力1 日

本書的宗旨已被詠41 :2-4的經文表

露得很清楚：「眷顧貧窮人的人真是有

蝠，患難時日，他必蒙上主救助。上主

必保護他，賜他生存，在世上蒙福，決

不將他交給他的仇敵而任仇敵所欲。他

呻吟床楊，上主給他支持」。就內容和

宗旨來講，多俾亞傳頗似約伯傳，但就

文體講，約是一篇帶有戲劇性質和深遠

哲理的默想、論文，而多只是一篇富於戲

劇成分的民俗故事。約之大題在於：為

何義人在世上應受窘難，反之，多幾乎
包含天主在舊約時代所做示的全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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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規定的重要誡命，以及預言成

分，且也特別提出婚姻的神聖性，指出

良善的家庭必納洪福，必蒙天主無微不

至的照顧。有的學者稱本書為「家庭的

雅歌 J ’說的正對﹔還有的學者稱它為

「天主眷顧的頌詞」’此說或許更對。

5. 本書的性質

筆者以為本書不屬於「默示錄文

體」’也不屬狹義的歷史文體一雖然

其歷史性的核心是不容否認的 更不

是一篇純粹小說。所以就本書的敘事方

法來看，本書既屬於說教的傳記，也是

一本廣義的史書。作者為達成自己的說

教目的，有時對歷史的一些事實，不惜

用生花的妙筆，大事渲染誇張。

6. 著作的時代與地點

古來的解經學者以為本書的作者憑

著托彼特和小多俾亞所寫的一些記錄而

編輯本書，其時間是在充軍之後。最近

的一些學者把這古老意見稍予更改，而

說多之作者是憑托彼特家的文件或口傳

而編著本書的，至於編著的年代，亦認

為在充軍之後的一個時期。但大多數現

代學者，一反以上兩種意見，認為本書

是在公元前第三世紀，即瑪加伯時代以

前寫成的。關於著作的地點，該書大概

是寫在巴比倫﹔然而也有幾位批判學者

主張寫作的地點是在巴力斯坦，他們並

且更具體的是先在撤瑪黎雅圖內寫成，

後由一位猶太人把原文上增光撒瑪黎雅

的事刪去，而把對猶太有光彩的事，如

耶路撒冷聖殿，達味王位等增補進去。

不論如何，本書的流布，對於基督徒，

尤其對於行將嫁娶的信徒，其樽益誠屬

無量，從前如此，現在亦復如此。

見 1。”阿希加、 1063 阿斯摩太、 2291 辣

法耳、 775 亞述帝國、 523 次經、 2087 聖經書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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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9 多貝辣特

Daberath, Dabereth 

是屬依撒加爾支派的一座肋未城，

在依撤加爾及則步隆二支派的邊界上，

是肋末人革爾雄的家族所分得的城市

（蘇 19: 12 ; 21 :28﹔編上 6:57 ）。考古學

家謂它即是現在名達步辣的廢址

( Khirbet Dabburah ），在大博爾山腳

下，在其不遠處有古代自大馬士革至默

基多的大公路穿過。

490 夸爾托
Quartus 

夸爾托人名，格林多城的一位教

友，夸爾托乃拉丁文，意即「第四」
在羅馬書 16:23 節，保祿也提出他的名

字來問候羅馬教友。按羅 16:22,23 兩節

上下文看來，「我這執筆寫信的特爾爵

也在主內問候你們．．．．．．本城的司庫厄辣

斯托和夸爾托兄弟也問候你們」’這夸

爾托老四，也可能即是羅馬書執筆人特

爾爵（意即老三）的弟弟。

491 字母
Alphabet, A/phabetum 

字母的來源非常暗昧。最古的文字

是象形文字，如埃及、叔默爾的文字便
是﹔而後發明了形聲、指事、分類等記

號，且也出現了一些無意義而只有附音

的符號。由這些附音的符號，埃及本可

發明字母，但是也許因為他們過於尊重

象形文字，把它們當作神聖的文字

(Hieroglz帥的），故此，事實上沒有進

一步的發展，充其量，只把象形文字加

以簡化，製造出所謂的「通俗文字」

( Scriptura demotica ） 。究竟是誰先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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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字母呢？向來人們皆認為是排尼基

人，這是希臘和拉丁作者的定論，比如

路加諾說：「按傳說，把東西的概念用

注音符號表示出來的，要以排尼基人為

最先」 （ Pharsalia III, 220-221 ）。近一
百餘年來的考古學家，對這種說法有些

補充和修正的貢獻。實在的，學者證明

了阿加得人所用的模形文字，具有一種
字母的趨向。同樣情形也適合於西乃刻

文，即在西乃半島撒辣比特厄耳加丁殿

內所刻畫的文字。這些西乃刻文，乃屬

於公元前第十五世紀的產品。雖然產

品的年代還沒有完全判明清楚，可是

這些文字是依靠「首字聲音」的原則

(Acrophoma ） ，卻是無容置疑的。因此

可說，這些文字也在表現一種字母的趨

向。上溯到公元前十五至十八世紀，拉

基市有五個刻文，革則爾和舍根各有一

個刻文的文字，也都同樣是依據「首字

聲音」的文字，所以都可視為字母的前

驅。彼布羅斯（ Biblos ）刻文包含二十二

個字，烏加黎特文件則有31個文字。前
者出於公元前第十二世紀 歐伯連

(Albright ）主張公元前第十世紀 後

者出於第十四、十五世紀。因此，學者

們說得很合理：彼布羅斯和烏加黎特的

文件都是用字母寫成的。彼布羅斯和烏

加黎特是屬於古排尼基領域的兩個地

方，而按歷史證據，這兩地方文件的文

字，就是到現在所認識的最古老的字

母。

不消說，因著時序的遷移，排尼基

人到公元前第八和第九世紀之間，又把
它們的字母簡單化了，而這簡單化的字

母，就不腔而走的傳播開去：首先為閃

族，而後為希臘、厄都魯斯（ Etrusei ）和

拉丁民族及後來其他大批民族所仿用。
上古的希伯來文字母可見於摩阿

布王默沙的碑文上（公元前第九世

紀），革則爾日曆上（第十世紀）

史羅亞碑文上（第八世紀），撒瑪黎

雅、耶路撒冷及拉基市瓦片上（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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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七世紀）
到了第六世紀，在巴比倫充軍的猶

太人不僅開始使用阿拉美語言，卻也使

用了阿拉美文字的寫法，到現在希伯來

文字所用的「四方字」’就是阿拉美文
的寫法。但在瑪加伯時代，當猶太人和

羅馬人作戰時，又當巴爾苛刻巳叛亂之

際，猶太人所製造的國幣上所常刻的文

字，卻不是阿拉美文字，而是古代的希

伯來文字。這種憶昔思古的風氣，只不

過是那時期的猶太人心中熾盛的國家主

義的表現，可說是一種例外。

見 981 阿蘭（阿拉美）、 2074 碑碼（碑文）、

1937排尼基、 2058模形文字、 1944象形文字、

886 彼布羅斯、 1502 烏加黎特。

492 字母順序詩

Alphabetic poems, 
Alphabetica Poemata 

字母順序詩，即是每節或每段的第

一個字，按照希伯來文字母的順序所寫

成的詩，在聖經上就有許多篇，如聖詠

集中的9﹔ 10 ﹔ 25 ﹔ 34;37;111 ; 1 12; 119; 
145 等篇便是。

除聖詠集外，竄言31:10-31 ，哀歌

1 ﹔ 2 ﹔ 3;4各章，也是按字母的次序排列

的。哀 5 章雖然不循此序，可是也湊齊

了22節。正如j議31: 10-31 一樣。德訓篇

51章似乎也是按字母的次序編排的，可

是因為原文遺失，所發現的殘篇又不

全，問題尚待考證。

聖經以後，猶太詩人和聖教會詩人

及作者，尤其是敘利亞的作者，如聖厄

弗稜等，對這種作詩的方法，很感興

趣，作了許多此種詩。中世紀的猶太詩

人寫了許多詩，他們詩中的節序，是按

照自己名字的文字次序，或按聖經語旬

的文字次序排列的。

見 2126 詩歌（希伯來） ' 412 平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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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3 宇宙

Wor肘， Mundus 

這個字原有不同的意義。

1. 宇宙
是指天地間一切有形的物質受造物

而言，這種意思在舊約中尤其在智慧書

及瑪加伯傳中，多次提及（共三十八次

之多）。在新約中，則特別見於對觀福

音（瑪 24:21 ﹔ 25:34﹔參見宗 17:24﹔雖

1:20﹔格前 3:22)

2. 世間
人類居住行動的範圍 (lj億 4:8 ﹔

13:38﹔谷 14:9 ﹔ 16: 15；路 12:30﹔格前

5: 10﹔弟前 6:7)

3. 人間
指住在地球上的全體（瑪 5 14 ; 

13 ：兒， 18:7：，若 1 ：凹， 3: 17 ﹔ 4:42：，耀
3:6, I 9﹔格前 4: 13 ），或部分人類而言

（若 7:4,7; 12:19; 18:20) 

4 凡界
指現世的一切虛假光榮，名譽地

位，以及一切能阻礙人恭敬天主救靈魂

的事物（瑪 16：訝，谷 8:36﹔路 9:25 ：，格

前 7:33﹔迦 6: 14) 

5. 世俗
是指一切相反天主的惡勢力而言，

這種意義格外見於若望及保綠的著作

上。它就是罪惡，及犯罪的人們，它的

首領，就是魔鬼（若 12:31; 16: 1 l﹔若－

5：間，格後4:4 ）。它專門與天主作對，

為害人靈（若 l : 10,29 ; 3: 16 ﹔ 12 ：日，

14: 17 ﹔ 15:18 ）。它就是與天主聖神作對
的「這世界的精神」（格前 2: 12﹔格後

7: 10 ），是「今世的蒙學之權」（迦4:3,8 ﹔

哥 2:20 ）。耶穌基督卻是它的寇星，他

打敗惡魔，解救人類（若 4:42 ﹔ 10: 3 6-

”，若~3:8 ）。因此，世俗惱恨他（若

8:23; 16:28 ; 17: 16 ﹔ 18:36 ），也惱恨那

493 494 

些跟隨基督的人（若 15: 19; 17: 14﹔若－

2目的﹔迦 6: 14 ）。它有時也是指那些非

猶太人的民族（羅 3汀， 17:12,15 ），或
指那些尚未認識、信從、跟隨基督的人

而言（格前 6:2﹔若 17：剖， 23)

494 宇宙觀﹝深淵l
Cosmogony, Cosmogonia 
[Abyss, Abyssus] 

古代文化民族對於宇宙，都有一種

相傳的大地誌或天地學

(Cosmography ），和一種宇宙觀

(Cosmogony ）﹔前者述說世界的現
狀，後者討論宇宙的來源。天地誌是屬

於經驗的科學，具體地說，是地理學的

基本﹔至於宇宙觀，卻是上古人們對宇

宙的來源和形成，所流傳下來的理論和

訓言。事實上，在古代民族的文件裡，

天地誌與宇宙觀常混為一談，經過一段

長時期以後，人們才把這兩種思想分開

來討論。在本文內，我們只討論古希伯

來人的宇宙觀﹔至於聖經上記載的地

理，請參閱地理學。

1. 古希伯來人與其鄰近民族的宇宙

觀
古希伯來的宇宙觀，與其鄰近民族

所有的宇宙觀，大致相同：在宇宙中，

好像是有個島嶼，它有塊「大地」’地

呈圓形，其上有高山，有平原﹔在這

「大地」中間，即是巴力斯坦和聖京耶

路撒冷。「大地」有地柱支持，這些地

柱深入於原始的深淵（詠 24:2 ﹔ 75:4 ﹔

136:6等處）。深淵的水上升而調節大地

四周的海洋和地上的江河，地下有敞開

著的陰府（ Sheol ），幽靈寄居的地方

（詠 88: 12 ）。在海洋那邊遠遠的地方，

漂浮著「異邦的島嶼」（索 2: 1 1 ﹔依

40: 15 ）。在這些島嶼更遠的地方，是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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繞大地海洋邊際，聳立支撐天際的「太

古山岳」（申 33: 15 ；哈 3:6 ）。至於天

際，有時比﹛乍一張拉開的皮革，多次卻

比作一塊發光的大板，上面附著星辰

（創 1:6-8 ）﹔太陽和太陰兩光體，按時

離開太古山岳中開鑿的隱密處所，輪流

遊行天空，分別掌管白天和黑夜（詠

19:5-7：，哈 3: 10, 1 1，約 9:7 ）。太陽、月

亮、星辰，共同組成上天的軍旅。在天

際上面積蓄著「穹蒼以上的水」’當天

主命令敢開天閑時，雨露便紛紛落下。

在靠太古山岳作基礎的穹蒼以上的水的

上面，聳立著一座極高的圓頂屋。這屋

分為數層天，或三層，或七層，或十

層﹔每層有許多房間，作天使的住所﹔

在最高之處，有任何受造物所不能到達

的天主的寓所（詠 104:3 ）。亞 9:6很生

動地寫道：他在高天建造了樓閣，在地

上奠定了穹蒼，召海水傾流於地面，他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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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叫「雅威」。

這座圓頂屋在白天有「光明」照

耀，入夜，則為「黑暗」所遮蔽﹔請j主

意：「光明」與「黑暗」’照古來希伯

來人的看法，是兩個獨立的受造物，並

不依賴太陽。現代人對這種宇宙觀也許

不免一笑，但如果我們把聖經的宇宙

觀，與古代有文化的民族的宇宙觀兩相

比較，就不但不敢笑，反而恐怕要感到

驚奇，因為其他古民族的宇宙觀，是充

滿著最荒謬卑鄙的多神論的神話，而聖

經的宇宙觀，就其信仰來說，純是以惟

一神論為出發點，為中心。

2 聖經的宇宙觀與其他鄰近民族的
宇宙觀
近一百年來，學者把聖經的創世的

記錄，來與鄰近的各大民族，如埃及、

以色列人宇宙觀圖

（接 8: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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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默爾、巴比倫、僻尼基等的宇宙觀，

尤其與叔默爾和巴比倫的神話作比較。

這兩個民族的神話，特別記載在那篇著

名以頭兩字為名的厄奴瑪厄里市

( Enuma elish ）的敘事詩歌內。這兩字
的原意是謂：「當時天尚未得名」。這

首敘事詩歌分載於七塊版上，原文是叔

默爾文，但歷代譯為其他近東古文，並

且多少也有所增刪和修改的地方﹔可是

就大體來說，當可考出其原來的面目。

今隨便說一句：中國古代神話一十三

經內尚存有一些痕跡，楚辭和屬於中國

其他原始民族，如苗、鑼鑼、搖等的神

話，有不少的部分與聖經的宇宙觀，及

人類的由來、墮落等等的記述，不無相

似之處。至於應該怎樣解釋，學者尚在

研究。

讀完了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區域

中，所流傳的關於宇宙創造的神話（見

古近東文件 ANET 3-145 ），如果把它

們與聖經宇宙觀來比較，依筆者看來，

不外可歸結以下數點：

2.1 在近東 埃及具有一些特點

一一逐漸形成了一種普通關於宇

宙創造的故事，後為賢哲用來保

存自己民族古代的傳授，或傳佈

一些屬於地誌和哲理的知識與教

訓。
2.2 這些近東的賢哲都以為海洋和深

淵是原始的，混合的，黑暗的，

未形成的質料。

2.3 從海洋和深淵中，出生了天地諸

神（ Theogenia ，或九神，或八

神）和七顆天球。

2.4 一個創造主（ demiourg肘，其等

級次於真神）藉用大風、手淫，
或（在埃及）以他的意顧和語言，

創造了其他的事物。

2.5 可是在造成萬物以前，這創造主

該攻擊且戰勝雜亂和黑暗的殘酷

怪物（ Theomachia ’神與神之

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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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造化的工作通常是在乎神明把兩

種質料分間，如分開一隻膜，或

一隻蛋。

2.7 在一切神話中，人類的創造常有

一點特別：人的形成是由於一個

被殺的神的血和下地的泥淨。

2.8 星辰造化的目的，是與占星術、

哲理，尤其救恩史，毫無關係。

2.9 通常宇宙由來的記述是具有一種

宗教禮儀的目的，或是為顯揚創

造主（ demiourgos ） 的光榮，或是

為增添本地「宇宙由來記述」出生

地 廟宇的榮譽。

如今可以這樣問：創世紀所記載的

宇宙由來與近東民族的思想有沒有關

係？本來這樣的關係是可能的，因為亞

巳郎是由加色丁人的烏爾出生的（創

刊：28 ），他的祖先與帕丹阿蘭人有血統

的關係（創 28:2 ），並且由若蘇厄所說

的話：「從前你們的祖先亞巴郎和納昌

爾的父親特辣黑，住在大河那邊，事奉

別的神明」（蘇24:2 ），似乎這種可能性

還是有憑有據的。再說在創 31:19,20,

30記載：辣黑耳偷走了他父親的神像，

即日後雅各伯在舍根橡樹下所埋的神像

（創35:4 ）。如果在祖先的家族中，發生

了偷神像的事，在這些祖先的家族中，

似乎也可能有些人從異邦中，帶來了異

教的民族神話。按照庇護十二世的「人

類」通諭，也以這事本來是可能的，只

是我們深信聖經作者由於默感的恩賜，

將這些民間的故事加以提煉，清除了其

中所含的各種神話部分（ EB618) 

在一些經文，尤其是一些詩體經文

內，作者有時描述造化工作，也暗示異

邦的神話，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暗

示只有「典故」的作用，因為全部聖經

十分清楚指明天地萬物全是惟一天主造

成的：「你的救主，由母胎形成你的上

主，這樣說：我是造萬物的上主，只有

我展開了諸天，佈置了大地，誰與我同

在」？（依44:24 ）參見依45: 18﹔詠9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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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 8:22-30 。

現在我們敘述一些為聖經作者所暗

示的異教神話。詠 I 04:6-9 中「汪洋」一

詞，原文作「式洪」（ Tehom ），即巴比

倫神話所提及的「提雅瑪特」

( Tiamat ）。見哈3: 10 （深淵），詠 89 夕，

10﹔詠 74: 13 （毒龍），約38:8-11 ﹔參見

約 7: 12 。在巴比倫神話中也提到「提雅

瑪特」的一個助于「辣哈布」（ Rahab ' 
海怪）。舊約作者有時暗示，有時也提

起這「海怪」的名字，如詠 89:1 l 「你曾

踐踏辣哈布」﹔參見約 9:13 ﹔ 26:22 。就

如「辣哈布」’同樣「塔寧」及「里外

雅堂」’按巴比倫的神話，也是其他的

兩個海怪，聖經上也有暗示牠們的地

方，如依 51 :9 ：「不是你斬了辣哈布，

刺殺了巨龍？」「巨龍」原文本作「塔

寧」﹔參見詠24:13﹔（毒龍）約 7: 13 。

「納哈市」（ Nahash ），亞 9:3 譯作「較

龍」’依 27:1 譯作「里外雅堂」飛龍，

「里外雅堂」蛻蛇，約 26: 13 譯作「飛

龍」，又是另一個海怪，牠也如罔「塔

寧」’為天主所擊殺。其他為天主所處
決的海怪乃是「里外雅堂」’見詠74:14;

詠 104:26﹔約 40:25; 41 :25 譯作「鱷
魚、」。作者雖然引用了這些神話中怪物

的名字，但顯然只以它們當作典故用，

因為作者或願以牠們指示一些動物如

蛇、鱷魚，或頤指示這些動物所象徵的

國家，如「辣哈布」象徵埃及（依 30:7:

詠 87:4; 89: 11 ），「塔寧」在則 29﹔ 32:2

指示埃及的法郎﹔依27: I 三種「里外雅

堂」指示亞述、巴比倫和埃及。許多為

基督徒的詩人，如但丁、密爾頓等，使

用了不少希臘和羅馬的神話，但只是為

點綴他們的思想和文體而已﹔同樣，聖

經的作者有時引用古代近東民族的神

話，也只是用以當作瞎喻，來美化自己

的文章和教訓。

3. 聖經宇宙觀的價值

在這段內，我們只就創 l -2:3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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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創造萬物這項記錄立論。龔刻耳

(Gunkel ）說得很對：此開宗明義第一

章是遠古時代的文學傑作，是一篇重要

的宗教文告，並不是自然科學的論著。

按古代世界各民族對開天闢地，人類誕

生的傳說，沒有可與創世紀第一章相比

擬的。

這一章論文體是屬於歷史和藝術的

論文，但帶有智慧書文體的氣味。本章

最大的特點乃是它的高尚正確的理論，

即惟一神論。許多古代文化民族崇拜太

陽、太陰、星宿及一些低級動物，以它

們為神明，創的作者卻相反，以它們不

過只是些受造物，而且是為人類的利益

為天主所創造。作者又否認原質永存，

絕對不以天主的工作，只在乎整頓原有

的物質。「在起初天主創造了天地」’
天地是指宇宙萬物，故此連原質也是天

主造的。至仁、至義、至善的天主所造

的全是好的：「天主看了他造的一切，

認為樣樣都很好」（創 1 :31 ）﹔可是最美

好的受造物還是人，因為他是照天主的

肖像和模樣而受造的﹔不但男人，而且

女人也是按天主的肖像而造成的。
這創造歷史一當然寫這種歷史的

目的不是在乎編修人間的事，而是在乎

敢示天主的作為一是以巧妙的藝術手

法寫成的。作者是依從閃族人所喜愛的

一種合「七」的結構法，編修了這一

章：六天加一天是「七」天﹔第一段（按
原文）包含「七」句﹔第二段包含十四

句（二乘七）﹔「天主」一詞共記載了

三十五次（五乘七）﹔「天地」二字記

載了二十一次（三乘七）﹔「天主看了
認為好」一句，共記載了七次。六天內

天主工作，到了第七天就休息了。對於
天主的工作，作者很顯明地分開前三天

和後三天：前三天，天主造化了天、

地、海三大部分，後三天，天主做了所
謂裝飾的工作，即他以日月、星辰、草

木、＊族、飛禽、走獸等，點綴了天、

地、海洋﹔最後天主造了人，萬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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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宇宙的統治者。到第七天，天主便

休息了。作者特別提出天主在第七天休

息，是為教訓人效法天父，到了第七
天，安息日，停止工作，「因為上主在

六天內，造了天、地、海洋和其中一

切，但第七天休息了﹔因此，上主祝福

了安息、日，定為重日」（出 20: 11) 

見他的創造、 1846 創世紀、 31 人、 499

安息日。

495 安慰

Comfort, Consolatio 

安慰之舉，在聖經上被視為愛德的

工作。德 7:38勸人「要同哀悼的人一同

哀悼」（亦見羅 12: 15：，格前 12:1 6﹔格後

11 :29 ）。托彼得冒生命的危險來埋葬死

者（多 I: 19 ），約伯的三個朋友來安慰

受苦的約伯（約2:11-13 ），都是這種愛

德工作的表現。

但是，為以民最大的安慰卻是來自

天主，他安慰心靈憂苦的人（詠9: 19 ）。

以他的聖言（詠 l 19:50 ），以他的仁慈

（詠 l 19:76 ），來保護及安慰他的羊群

（詠23:4 ）。當以氏在受著最大的痛苦，

被罰充軍的時期，天主藉依撒意亞先知

來安慰鼓勵她，預許給她默西亞時代美

麗的遠景，及天主政權的重建。故此依

書後編（ 40-66章）被冠以「安慰書」的

美名。這種天主自己是以民安慰的說

法，亦見於耶 31: 13﹔匣 1: 17 等，因此

默西亞亦被稱為「以民的安慰」（路

2:25) 

496 「安慰之聖神」誦論

Spiritus Paraclitus 

「安慰之聖神」是教宗本篤十五為

495 496 

紀念聖經大師聖熱羅尼莫逝世一千五百

年週年，於 l 920年9月 15 日所頒發的通
諭。本通諭可視為「上智的天主」通諭

的續篇。教宗以偉大的聖經大師聖熱羅

尼莫的生平與著作為根據，呼籲聖經學

者對「上智的天主」通諭所指示的基本

原則，再加密切注意，以衛護聖經的權

威，反擊唯理派和現代主義學派的謬

論。本通諭可分為三段﹒教宗在第一段

內，追述聖師的生平與其對聖經所寫的

著作和所有的貢獻（ EB 444-451 ）﹔在
第二段內，衛護聖經的真實性與不能錯

誤性，因為按默感的本質，聖經是天主

與人合作的作品，絕不能有錯誤包含在

內。所以下列各主張和意見是錯誤的：

如有些學者因為曲解了聖熱羅尼莫或

「上智的天主」通論中的行文，將聖經

分為主要的部分（有關宗教部份）和次

要部份，將真理分為絕對的真理與相對

的真理等。此外，如「歷史現象說」

「暗引」的妄用等，皆為本通論所擴

棄：「有許多沒有見識的聖經學者，自

以為在聖經上，某段某段的文字內，找

出了相反天主的絕對真實性，便不稍遲

疑地利用那些所謂「暗哥︱」的學者，或

那「似乎歷史而實非歷史的文字」的學

說，因而對於聖經的來源問題，按這些

人的主張，竟等於把聖經的權威連根推

翻，或表面上雖尚未推翻，而實際所剩

的也等於零了」。此後，教宗呼籲解經

學者要效法聖師對聖經的熱愛與專心研

究，時時要記得聖人解經的定律：聖經

的解釋應基於「字意」’雖然聖經的經

文有時含有「預象意」或「寓意」，但

最後的基礎仍為「字意」（ EB 452-

487 ）。教宗在第三段勸勉教友應日日

閱讀聖經，因為在聖熱羅尼莫的著作

中，舉出了許多由閱讀聖經所護得的神
益：愛慕教會，衛護真理的熱誠，有助

修德立功，預防毛病惡習，尤其可養成

對聖經的中心一基督的熱愛，與對降

生的聖言的母親聖母瑪利亞的孝愛。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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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教宗聲言：雖然聖人的屍骸巳葬在羅

馬，但他仍藉其著作與芳表，向目前的

信友呼籲：「不認識聖經，即不認識基

督」（ EB 488-495 ）。

見52 「上智的天主」通諭、 2093 聖經解釋

學。

497 安德肋
Andrew, Andreas 

此名之意為「英雄、豪傑」

是西滿伯多線的哥哥，二人同居於

葛法翁（谷 1: 2 9 ），以捕魚為生（瑪

4: 18 ），是耶穌最初召選的門徒之一（瑪

4:18,19 ），後則被特選，加入十二宗徒

之團體（瑪 1 0:2﹔谷 3：悶，路 6: 14：，宗

1: 13 ）。在跟隨耶穌之前，曾為若翰的

門徒（若 l :35-42 ）。在福音上，格外提

及他的地方有三：在第一次的增餅奇蹟

時，是他報告給耶穌，人群中某孩童有

五餅三魚（若 6:8,9 ）﹔同其弟弟伯多祿

及同伴雅各伯和若望，曾欲知聖廠及聖

京被破壞的事，以及耶穌二次再來的先

兆（谷 13:3,4 ）﹔同斐理伯代表希臘人

來見耶穌（若 12:22 ）。除此之外，聖經

上再沒有提到他。據不太確實的歷史文

件，他曾傳教於俄國南方及巴爾幹半

島。在希臘的中自特辣斯（ Patras ）港，被

人釘於十字架上致命而死，時在降生後

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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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是以希臘文寫於三世紀的著

作，可惜大部份早已遺失，只留下一些

殘片。都爾城的額俄略和偽亞北狄雅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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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譯成拉丁文，同時刪除了有輕視婚

姻的思想，不口諾斯士派的見解。由於希

臘語的教會特別恭敬聖安德肋 他們

稱他為「第一個被召選的宗徒」 在
此教會中尚有許多講論及讚美聖安德肋

的大事錄。

在這些作品中，最美麗的一本是安

德肋致命錄，可是雖然流行著兩種希臘

文的藍本，其原文倒似乎是拉丁文，其
著作時代，是第四世紀末葉，因為該致

命錄顯然流露一種反對阿黎約派異端學

說的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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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文作“Sabbatu叫11
“to Sabbaton”或複數（ tα Sabbata ） 都

導源於希伯來文“Sabb吋th”。而希伯來

文“Sabbath”這一名詞，無疑與動詞

“Sabath”，意即「停止」「止息」有關。

是猶太人宗教節日，即每六天後的一

天，即第七天，由第六天的日落起至第

七天的日落止，在這一天應停止作一切

的土作，為此說，與動詞 “ Sabbath” 
（停止）有關。在安息日這一天，不但

以色列子民，而且連他們的奴隸，以及

住在他們家裡的外僑，甚至牲畜（如驢

牛），都要停止工作（見肋 23 :3 ; 出

23: 12 ）。此外，七月初一（為猶太人的

新年），七月初十贖罪節，七月十五帳

棚節，及節後第八日，正月十五日輸越

節（見肋 23:24,26,34 ，衍， 39 ﹔ 15:29-

31 ），都應守為安息日，即停止一切的

工作。

談過了安息日的名稱，今再就它的

起源，法律觀點，歷代守安息日的情

形，新約時代對安息日的看法，以及安

息日的象徵意義，分述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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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息日的起源

關於安息日的起源，至今學者未能

獲得一個肯定的解答。有的學者以為猶

太人的安息日，可能與古巴比倫人的習

俗有關，因按古巴比倫人的習俗，一年

內有數月（ Nisan, Kislimmu, II Elul, 

Markheshwan) －一或者也可能全年每

月，以初七、十四或十五、十九或廿

一、廿八或廿九或三十日（全按陰曆計

算）為不祥之日。在上述的日子，先

知、司祭、君王（有時也提及醫生）

古時特殊階級的人物，便避免作某一些

事，尤其不在上述日子，開始作某一些

事。而且按考古學者的研究，在阿加得

( Akkadian ）語中有“s apattu”或

“Sabattu”一字，而亞述、巴比倫文化即
師承阿加得文化。不過阿加得語的

“ Sabattu” ，並非指每六天後第七天，
而是指月之十四或十五，即月圓節。此

外“Sabattu”有「 j青除」之意，因而

Saba th 也有「清除節」（ Purification

feast ）之意，人既獲得了良心清潔無
罪，自然感到心安理得，為此，有的學

者稱 Sabattu 為「心安理得」的日子

( Day of appeasement of the heart) 
不過，不論「清除節」或「心安理得」的

日子，是月之十四或十五日，而不是指

初七、十四、二十一、二十八等不祥之

日或忌日，因此，猶太人之以每六天後

之第七天為「 Sabbat 」（安息日），與阿
加得語所稱之「 Sabattu」仍有極大的差

別與距離。不過，另一方面在較古的先

知書中，如亞 8:5﹔歐 2: 13 （參閱列下

4: 23 ），也曾將安息日與月朔相提並
論。月朔乃初一，月朔之對時，當是月

望，即月之十五日，那末，是否當時月

望即月之十五日，也守為安息日，則是
相當有關鍵性的史事。如當時以月望為

安息日則和古巴比倫人的“Sabbattu”相

近，但猶太人幾時改以每六日後之第七
天為安息日，再者，猶太人幾時開始了

從不中斷地以每第七天為安息日，則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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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未能揭曉之謎，而且怕也是今世永

無法揭曉之謎。不過，若根據聖經所載

來看，守安息日的誠命，已載於梅瑟的

法律書內（出 20:8-11 ﹔申 5:12-15)

雖然根據現代的學者，現有的法律條

文，當為晚出，（甚至有的學者以為是

充軍後期的作品），但對守安息日的史

實，無疑至少當溯源於梅瑟時期。

2. 就法律觀點來研究安息日的意義
從天主藉梅瑟向以民頒佈的十誠，

及從約書內的記載來看，守安息、日含有

消極積極兩方面的意義：消極方面嚴禁

人在安息日作工（出20:9-10; 23: 12 ); 
積極方面，應以安息日為聖日（出30:8 ﹔

申 5: 12 ）。為此，幾乎每次提及守安息
日時，同時也說，「應召集聖會」（肋

23 汀， 8,35,36; 26:2﹔戶 28:18,25,26 ﹔
29:1,7，口，35 ）。由此可知，定立安息日

的用意，一方面是為叫人，甚至牲畜有

機會得以喘息（出 23: 12 ），另一方面使

人能盡自己的宗教義務，敬拜天主（出

20:8-10 ）﹔而且根據出 20:11;31:17 安

息日所以為聖日，是基於天主以六天造

了天地萬物，第七天停工休息（參閱創

2:2 ），因此，也可明暸何以凡不守安息

日的應受死刑，因不守安息日，即是犯

褻聖的大罪（見出 35:2 ﹔ 31:14：，參閱戶
15:32-35 ）。不過，依據出23:12所載，

畢竟安息日是為人（即為人的好處）而

立，而不是人為安息日（見谷 2:27 ）。

3. 歷代守安息日的情形

從歷史方面來看，當以民還在曠野

時，曾有人因犯安息日，即在安息、日拾

柴，而被判死刑（戶 15:31-35 ）。在列

王時代，除按上主規定的，奉獻安息日

當獻的禮品外（依 1: 11-13 ：，肋23:38) , 

有拜見先知的習慣（列下 4:23 ），也許

為聆聽先知的教訓，不過因當時君王與

人民大多背棄天主，而敬拜巳耳邪神，
且多行不義，流無辜者的血，他們雖仍

奉獻禮品，宰牛宰羊，但不為天主所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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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依 1:14,15 ）﹔因而他們對守安息日

也逐漸冷淡，如耶 17: 19 所說，在安息

日搬運重載，則 22:8 明說：「褻潰了天

主的安息日」。及至以民被充軍到巴比

倫時，無疑的，他們祇有到厄則克耳先

知那裡’共守安息日，以別於他們無信

仰的鄰人。不過一方面因該處沒有聖

殿，而且因長時間居住在外邦人中，自

然無法避免受外教人的影響，是以對守

安息日定然更加冷淡，這由以民返回本

國後，時常違犯安息日，可以為證。為

此，乃赫米雅為強迫他們守安息、日，不

得不下令關閉耶京的城門（見厄下

13:15-22 ）。之後，到了瑪加伯時代，

熱誠的猶太人對守安息日卻非常重視，

為了守安息日，竟有一千多人因不抵抗

而死亡（加上 2:34-37﹔加下 6: II ：，的： 2-
5 ）。不過後來他們認為如果這樣犧

牲，可能不久全被敵人消喊，才稍加權

變，即在敵人來侵犯時，在安息日也可

以還擊抵抗（加上2:38-40 ）。但當獲得

勝利時，在安息、日則不應再乘勝追擊敵

人（加下 8:25 ）。再後，當「猶太主義」

(Judaism ）興盛時，把守安息日太過形

式化，祇顧外表而不注重守安息日的內

在精神，釐定了許許多多的瑣事，列為

安息日不准作的工作。在塔耳慕得書內

就列出了三十九種安息日不准作的工

作：如指麥穗吃（見瑪 12: 1,2 ），攜帶

床行走（若 5: 10 ），夫婦不得行房事

( Jub.50,9 ），甚至按若瑟夫所記，厄色

尼派竟不准在安息日入廁（ B.J.2,8,9, 
），是以將安息日原本是一輕鬆喜樂的

日子（依 58:3 ），變成了不可背負的重

擔（見J油，2,71-33; 50，心 13﹔瑪23:4 ）。

4. 新約時代對安息日的看法
及至耶穌一默西亞來臨，在開始

傳天圓的道理時，由四福音內極清楚地

使人不能不注意到的一點，即耶穌為了

守安息日的問題，一再與法利塞黨人爭

辯（參閱瑪 12:1-13 ﹔谷 2:23-28 ﹔ 3: 1-5; 

310 

六畫

路 6:6-10 ﹔ 13:10-17：，若 5:1-16; 9 ：日－34

等）。綜合耶穌的話，安息日應許可行

善。為人治病，既是善事，是以安忌日

治病，不算違犯安息日。安息、日既可以

解下糟上的牛驢，牽去飲水，則更可治

好一個比牛驢貴重的人的病。尤其重要

的一點，是耶穌根據法律（出 23: 12) 

說：「安息日是為人立的，並不是人為

了安息日」：末後，耶穌更用他的權威

說：「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言外是

說，不拘你們再用什麼理由來詭辯，人

子乃是安息日的主，所以有權改變，甚
至廢除安息日的誠命。事實上，耶穌升

天後，聖教會初興時，猶太信友似乎仍

照猶太人的習慣守安息日（宗 2: I ’的，

13:14, 12, 44 ），但不久就以一週的第

一天，也即我們今日所稱的「主日」’
代替了猶太人的安息日（見宗 20:7﹔格

前 16:2 ）。在宗徒會議後，所發的諭文

上，也沒有要求教友守安息、日的條件

（宗 15:23-29 ）。初期教會所以以主日來

代安息日，是為紀念耶穌在一週的第一

天上復活了，是以稱為「主日」，而不

再提安息日了。

5. 安息日的象蝕意義

在教會初期，教父們最樂意提及這

點。尤其在他們講道時，多次以舊約裡

守安息日的含意曉諭教友。要之可分以

下三點－

5.1 安息日應是消除罪過清潔靈魂的

日子，如聖熱羅尼莫曾說：「在

安息日人應看守自己的靈魂，在

該白絕不可背著罪過的重債進入

耶路撒冷（指聖堂）的門，相反在

安息日要修德立功」。奧利振則

說：「不為世事操勞，而專務靈

修的人，才算是守安息日，奉獻

安息日的祭品﹔不要在路上負重

轍，重輒即是一切罪過」。同

樣，聖猶斯定，亞歷山大里亞的

克來孟也都有類似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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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安息日象徵耶穌賜與人心靈上的
平靜，如聖奧斯定說：「舊約時

代以民以不作形體方面的工作來

慶祝安息日，乃象徵信友因聖神

聖化而獲享安寧」。又說：「安息

日並未廢除，而是換了另一新意

義，即信友固不須在形體方面守

安息日，而是在精神方面來守，

也即在瞭解耶穌所說「凡勞苦和
負重擔的，你們都到我跟前來，

我要使你們安息」（瑪 l 1:25 ）的話

後，而獲享心靈上的安寧」。聖

多瑪斯也說：「安息日即是指因

耶穌所賜與我們心靈上的安
息」。

5.3 安息、日乃信友日後在天鄉永遠所
享的安息的頭象．如奧利振說：

「真正的安息日，即天主停止了他

一切工作的那一天，乃是在來
世。那時，再沒有痛苦、悲傷、

哀嘆，而是一切屬於天主，天主

充滿一切。在那一安息日，天主

要讓我們向他的天使一起慶祝，

我們將要向天主奉獻頌謝祭，又

向至高者還我們所許的誓願」（參

閱希4:1-11 ）。同樣，亞大納削、

盎頗羅削、金口聖若望，也都有

同一的意見。

見 2428 曆法、 37 十誠、 292 主日。

500 安息日路程
Sabbath da y ’s journey, 
Sabbati iter 

在安息日許可走的有一定限度之路

程。誰在安息日走路，若不超過這限

度，即算沒有違犯安息日的法律，按猶

太人在米市納內的解釋，這限度為二千

尺，亦即三分之二公里。聖經上祇有一

次提及這安息日路程，即宗 1: 12 ，是指

500 501 

由橄欖山（在耶路撒冷城東）至耶路撒

冷的一段路程。

501 安息年
Sabbatical Year, Annus 
Sabbaticus 

猶如安息日，即每六天後的第七天

為猶太人是一節日﹔同樣安息年，即每

六年後的第七年，為猶太人是一慶年。
每逢安息年，按梅瑟法律，以民應遵守

以下所列各項規律：

(1) 在安息年上，不得耕種，應讓田

地，包括葡萄園及橄欖圈，休息

一年。在這一年內，田地雖未經

人耕種，仍然有什麼出產的話，

應讓窮人或田閏的野獸取食（出

23:10,1 l ﹔肋 25:4-7 ）。以民也不

必為這一年不耕種而擔心，憂慮

下一年沒有吃的，因為天主將特

別照顧以民，在第六年上會使田

地有三倍，即三年的出產，使百

姓直到第九年上有吃的，以及支起

來年耕種用的種子（肋 25:20-

22) 

(2) 以民中若有人買了另一希伯來人

作奴隸，不管他是男人或女人，

祇該讓他工作六年，第七年上應

讓他自由離去﹔若他不顧離去，

而自願長期服事主人，則主人應

在門前以錐子刺透他的耳朵，作

為記號，這樣他便永久屬於主人

（出 21 :6：，申 15: 17 ）。如果他要離

去，則主人不應讓他空手而去，

而要厚厚的，即以傭工的雙倍工

資酬報他（申 15:13,18 ）。關於女

奴，如主人曾決定娶她為自己的

妻子，之後雖然厭惡她，仍應對

待她如妻子，即供給她衣食及合

歡之誼。若主人決定她作自己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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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妻子，則應符如自己的女

見，如不履行這些義務，則她可

自由離去，不必償還贖金或其他

代價（出 21:7-11 ）。對上述兩條

款，即（ 1 ）對田地來說，以以色

列子民進入了許地那年開始計算

（肋 25:2 ）﹔（ 2 ）對奴牌來說，以

他們賣身作奴隸時開始計算（出

21:1﹔申 15: 12) 

(3) 在每第七年上，凡借貸與近人的
一切，債主應全部予以豁免，因

而這第七年也可稱為豁免年，這

豁免年似以借貸時開始計算﹔而

且這豁免祇施於以民，若借貸與

外邦人，即非以民的同族，則仍

可追討。而且法律也勸以民不可

因豁免年近了，便心生惡念，不

再借貸與人，以免招受損失，因

為天主對慷慨大方的人，必要豐
厚地祝福他（申 15: 1-11 ) 
有關上述的法律，根本的理由，即

安息年，應使田地得以休息，而這安息

年的法律即是安息日法律的引伸。天主

所以規定讓田地也要休息、，因為一如法

律所說：「地是我的，你們（以民）為

我祇是旅客或住客」（肋 25 :23) 

最後，按申 31: 10 的記載：每逢七

年，即在豁免年的帳棚節期內，應在全

以色列子民前，大聲宣讀這法律。

見499 安息日。

502 安息油液

Aloes, Gutta 

香液名，原文作“Ahalot”，希臘文

譯作“Stacte”，拉丁文譯文不一，詠

45:9﹔德24:21 譯作“Gutta”，但歌4:14

卻譯作“Aloe”。中文，德24:21譯作「安

息油液」﹔詠45:9譯作「沈香」’歌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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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作「蘆薔」。

見 1419 香草、香料， 686 沉香、蘆蓄。

503 安提帕

按默 2: 13 是一位原始教會的殉道

者﹔他殉難於若望寫默示錄之前，大概

是在多米仙皇帝執政時。據傳說，安提

帕是培爾加摩的主教。

504 安提帕特

Antipatris 

城名，為大黑落德所修建 （ Ant.

Jud. XVI 5,2，）。黑落德為紀念其父安
提帕特，給這城起了此名。此城位於古

阿費克廢址上（蘇 12:18 ），即在耶路撒

冷和凱撒勒雅之間，似乎即是現在的辣

市耳阿因（ Ras el Ain ）。見宗 23:31 。

這城的居民早已信奉了基督，因此到第

四世紀在該城已設立了一個主教區，到

公元 744 年，回教徒把基督徒完全殺

害

505 安多尼堡
Citadel of Antonia, Antonia 
Arx 

安多尼堡建於耶京聖殿之北﹔它的

作用一方面在保護聖城最大的弱點一

北方，另一方面在監視且保護聖殿的安

全。這座堡壘很早就建成了，名叫哈納

乃耳堡（耶 31 :38﹔厄下 3:1; 12:39﹔匣
14:10 ），當猶太人從巴比倫充軍回來，

就把它重建，且普通稱它為「堡」（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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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7 : 2 ）。安提約古厄丕法乃破壞了

它，但瑪加伯兄弟又將它重建起來，比

舊日更為寬大，且更堅固。按若瑟夫所

記載：瑪加伯兄弟所修建的堡壘，希臘

文稱為「巴黎斯」。大黑落德在公元前

31年左右，再把它擴大並加裝飾，同時

使它成為一座宮殿，一座堡壘和一座禁

城，給它起名安多尼堡，是為向幫他為

巴力斯坦王的朋友馬爾谷安多尼表示敬
意。這堡壘的地積佔一萬三千平方呎，

長一百五十呎’寬八十呎。聖經上稱之

為「營盤」，因為在裡區駐有軍隊。可

是若瑟夫也稱它為「宮殿」，因為事實

上是個很華麗偉大的宮殿，十餘年之

久，即約到公元前 24 至 20 年做過大黑

落德的住宅﹔在公元前 24 或 20 年間，

君王在耶京西南另建築了一座皇宮，即

所謂的「黑落德宮殿」’此後經常居住

在那裡。到公元四、五年黑落德逝世

後，過了一年多，他的兒子阿爾赫勞被
奧古斯都免職，因而猶太領域和撒瑪黎

雅領域，則成了羅馬的一個小行省﹔從

那時起，黑落德在耶京所建築的兩座宮

殿：即在京城西南的「黑氏宮殿」和在

城北的安多尼堡壘，便成了羅馬的總督

府。由若瑟夫的史記中，我們可以知道

羅馬總督，平常居住在黑氏宮殿，但到

逾越節時，為能更容易監視猶太人暴動

的溫床 聖殿，似乎寄居在安多尼堡

內。雖然還有些學者以為比拉多在審判

耶穌那年，是住在黑落德宮殿，可是

第一流的考古學家如萬桑、阿味約納

506 

等，都擁護傳統的學說，而主張比拉多

審問耶穌的地方，不是黑氏宮殿，而是

安多尼堡壘。關於傳統的文件，參閱：

Baldi, ELS 886-909 頁，這樣耶穌就是

在此堡壘內受審判，被鞭打，受凌辱，

戴刺冠，及被判死在十字架上。近三十

年來，在該地所挖掘出士的古物都足以

證實耶穌苦難史的記述以及那時羅馬士

兵的生活習慣。除了吾主在此受苦受難

之外，保祿也曾被囚在此，主耶穌夜間

向保綠顯示出來，安慰他，並許給他要

到羅馬去，在世界中心為主作證。見宗

21-23 。

見 2522 總督府、 1336耶路撒冷、 1298 耶

穌苦難史、 l 108（聖）保祿。

506 安多尼苛﹝安得洛尼科﹞
Andronicus 

希臘文，人名，意謂「戰勝的

人」’經上有三人有此名：一是安提約
古第四於公元前 170 年至基里基雅平

亂，離京時委任代己行政的代理。他與

默乃勞勾結殘害了身負盛名，為人公正

的大司祭放尼雅。王回京後，為息眾

怒，亦將他處決。事見於加下 4:27-38 ﹔

二是安提約古第四於公元前 168 年洗劫

聖殿財物後，歸國前留在革黎斤總理行

政的總督（加下 5:21-23 ）﹔三是聖保祿

在致羅馬人書結尾詞內，致候稱譽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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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猶太基督信徒（羅 16:7 ），雖譯為「安

得洛尼科」，其實原文是一樣。

507 安提約古

Antioch us 

人名，意思是「頑強的，堅固

的」。在色霎苛王朝的歷史上，以此為

名的國王，達十人之多。但是聖經上所

提及的共有四位，今簡述如下－

1. 安提約古四世厄丕法乃
是大安提約古三世之子，繼其兄色

宴苛四世斐羅帕托爾（ Philopator ）為敘

利亞王（公元前 175-164 ）。歷史家對他

大都無好評：是性情怪僻，任性妄為，

殘忍無道，獨裁專制的傢伙，但有時卻

揮金如土，大方救濟受難的人民，可是
一轉眼間，又會將之磨難殘殺，是一個

朝三暮四的怪人物。公元前 169 年進攻

埃及大獲勝利，俘榜仆托肋米六世。第

二次再出征埃及時，則受阻於羅馬人

（達 1 1 :25-30) 
對猶太人的政策：首先在耶京創立

一個強有力的傾向希臘人的黨派，黨員

大半是耶京的富翁及有地位的可祭，故

此當他在 175 年首次視察耶京時，大受

大司祭及人民的熱烈歡迎。但在第二次

出征埃及受挫之後，國庫空虛，乃乘耶
京傾向希臘黨與保守派之猶太人內証之

際，以平亂為名，將聖殿之財寶搶劫一

空。更盡力提倡猶太完全希臘化，於是

聖殿被潰，禁止安息日，焚燒聖書，消

除割損禮等（加上 I: 10 64 ）。可是當他

欲立邪神像於聖殿時（加上 l :54﹔見達

9:21 ），輿論大諱，人心大起反感，是
以有瑪加伯弟兄的起義，領導護教運

動，群起而攻，致使希臘化運動完全失

敗。

2 安提約古五世歐帕托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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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提約古四世之子及繼位者（公兀

前 163-161 ），上位時仍年幼，由里息

雅輔之。二人同時被德默特琉謀殺，而

自稱為玉（公元前 162-150 ，加上 6: 17 ; 

7: 1-4) 

3. 安提約古六世
亞歷山大巳拉之子。特黎豐叛變，

戰敗德默特琉二世之後，扶年幼的巴拉

之子為安提約古六世王（公元前 145-

142 ），自任宰相。他重新委任約納堂

為耶京大司祭，並賜予「國王的朋友」

銜（加上 l 1.”， 57等）。猶太人先是擁
護二人， {El_因特黎豐殺君塞位之惡行，

而盡失民心（加上 l 1:39-13:32) 

4. 安提約古七世患得太
德默特琉一世之子，為敘利亞王

（公元前 139-129 ）。他盡力圖謀恢復色

霎苛王朝的權威，對其主要內部敵人

一特黎豐一作戰，對外則安撫猶太

人，重訂他們固有的特惠條約，如宗教

上的自由及可以自鑄錢幣等。果得猶太

人歡心，賴首領大司祭息、孟的幫助，打

敗特黎豐。安提約古七世即獲得勝利，

確保了王權之後，卻前恩盡忘，轉而慢

待猶太人，且強迫要求割讓約培及革則

爾兩個猶太人在特黎豐時代克服的重

鎮。豆、孟堅拒其求，於是雙方因此而

戰，亦未得逞（加上的－16章）。至此是

聖經上有關四位名安提約古國王的記

載。

508 安提約基雅
Antioch, Antiochia 

按歷史記載，有十六座城名叫安提

約基雅，但在本文內只略述聖經中所提

到的兩座，即：丕息狄雅的安提約基雅

和敘利亞的安提約基雅。

1 丕息狄雅的安提約基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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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座城（宗 13: 14 ﹔ 14 ：”， 26﹔弟後
3 · I I ）是色霎苛一世（公元前 3 1 2 -

280 ），號為尼加托爾的，在公元前三

百年左右建成的，為紀念他的父親安提

的吉。公元前 189 年該城宣佈為「自由

城」﹔公元前24年，成為迦拉達羅馬省

的京都，公元前11年被宣稱為羅馬殖民

地。該城是呂考尼雅、丕息狄雅和夫黎

基雅地區一個重要商業中心。此地居民

多恭敬門神。門神可能與月亮有關。由

宗 13: 14 和迦書，得知住在安提約基雅

的猶太人為數不少，並且擁有相當大的

勢力。保祿和巴爾納伯在第一次傳教行

程，（約由的至48年），曾到過此處，

並在猶太人的會堂內開始宣講「得救的

福音」﹔後來被猶太人驅逐，就往附近

的城自：依科尼雍、德爾貝、呂斯特辣

等去傳福音，最後回到敘利亞的安提約

墓雅報告天主在異民中所行的大事，見

宗 13,14 。

2 敘利亞的安提約基雅

此城也是色霎苛一世，號為尼加托

爾的，在公元前 300 年左右建成的。此

城為色霎苛王朝的京都，直到羅馬佔據

該城為止。見：加上 3 :3 7; 4:35 ; 6:63 ; 

10:68 ; l 1: 13,44,56﹔加下去27 ﹔ 8:35 ﹔

13:23，品， 14:27 。後為羅馬省敘利亞的

京都，及羅馬總督的居所。安提約基雅

的環境非常美麗，位於妻女龍平原，介於

阿瑪奴山和加息約山之間，樹木、花

草、水泉十分豐富。自從龐培於公元前

64年佔領安京後，逐漸擴大。在新約時

代，此地的居民竟達五十萬，次於羅馬

和亞歷山大里亞城，為帝國的第三座都

市。在安城除了猶太教之外，羅馬、希

臘、齊貝肋斯、阿塔加提斯等神的敬禮

亦很旺盛，可是此城特別敬禮阿頗羅

神，他的廟宇即位於附近的達夫乃，是

一個淫蕩放肆的區所。達夫乃廟因享有

避難所的權利，大祭司敷尼雅曾避難於

此。見加下 4:33 。

安城也是東西交通和商業中心。自

後漢起，中國和「大秦」即羅馬帝國貿

易的要地，就是安提約基雅。見：方豪

著．《東西交通史〉第一冊 180-205頁。

在新約的歷史中，此城重要性更形顯

著，因為此城與耶路撒冷和羅馬同為原

始教會的中心地。事實上，此地的教會

是第一個異民的教會，並成了教會向外

傳教的出發點。按新約所記載：七位執

事之一尼苛勞，即是安提約基雅人（宗
6:5 ）。在斯德望殉道之後，四散的基督

徒有些即刻到了此城，首先向猶太人宣

傳福音，而後因聽到伯多祿曾歸化了百

夫長科爾乃略，遂開始向外教人宣傳福

音，歸主的人數日漸增多，宗徒遂由耶

京派遣巴爾納伯來此。巴氏又請「外邦

宗徒」保祿相助，在此地傳教達一年之

久，並且在此城首先稱門徒為「基督

徒」（宗 1 1: 19 26 ）。安城的教會知道自

己屬於耶京的母教會，所以在饑荒之

時，給猶太兄弟送去了救濟品（宗

11 :22-30 ），以表示他們的孝心。此
後，巴爾納伯和保祿，向外傳教峙，以

此處為大本營。關於這段歷史，見宗

13-20 ，參閱迦 2 。

見 l 108 保祿、 239 巴爾納伯、 1721 放尼

雅、 2129 路加、 2130 路加福音、 672 弟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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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年
Year, Annus 

以民對年份之計算，十分相似中國

之舊曆（陰曆或農曆）計算法，以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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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盈虧為標準，一年分十二月，一月則

二十九天或三十天不等，如此每年有三

百五十二至三百六十天不定。陰曆與陽

曆（三百六十五天）之間的差別，以每

兩三年的一次閏「阿達爾」（陽曆二三月

間）月補充。（見「月」條）。如此在

閏年有十三個月，即兩個「阿達爾」

月，正如中國的閏陰曆二月。即使它的

「月」名（耶辣）亦似中國的「月」（即

月亮）。閏月的規定，原是每次由公會

議確定的，後來劃有以十九年為期的週

期制度，即第三、六、八、十一、十四

及十八年有閏月。這制度來自公元後第

四世紀，可見月亮對以民計時之重要

（德的：6-9 ）。但是他們之利用陰曆，很

可能深受其他客納罕民族的影響所致。

一年之始，在充軍前本是在「尼散」月

初（陽曆三四月間），但在充軍之後，

漸受希臘文化之影響，而改為秋分時候

的「提市黎」月，（九、十月間），為

每年之第一月，這很可能與聖殿重建於

此月，並於此月舉行落成典禮有密切關

聯之故，這種制度被猶太人實行至今。

一年四季之分，在聖經上則不清

楚，雖有創8:22 之語：「祇顧大地存在

之日，嫁積寒暑，冬夏晝夜，循環不

息」，實際上因了聖地氣候的特殊情

形，古以民祇知有夏（自四月初起）冬

（始自十一月的雨季）之分。

見 236 巴力斯坦。

511 年齡
Age, Aetas 

長命或高壽，按一些聖經的經句，

是天主的一種恩惠（詠 21 :5 等），並且

依舊約的教訓，天主把這項恩惠，賞賜

給那些遵循主旨生活的人，就如約 36:

I l 所說：「如果他們服從順命，便能幸

福地度過歲月，能安樂地享受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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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閱葳 3: 1,2﹔而：31 ﹔列上 3:14 等。那

麼，凡是特別熱心佫守天主誡命的，不

僅蒙受長命高壽，而且直到年老時，仍

能保持生活的精力，一如梅瑟和加肋布

等賢人那樣。見申 34:7﹔蘇 14: 10 ° 

長命的恩惠是天主特別允許給孝敬

父母的子女的（出 20: 1 2 ; 亦見弗 6:

2,3) 
不過，這端道理也有不少的例外。

約伯早已提出過：「惡人為何享受高壽

而勢力強大？他們在世時，子孫繁昌，

親眼看見子子孫孫．．．．．．」（約 21:6,8 ）。

再說，不論人是好是歹，有的夭折，有

的長壽，而所謂長壽，大約也只在七十

至八十年之間（詠90:10 ）：照普通情形

來說，人所患的疾病和死亡，並非起因

於他的本罪，而是元祖背命罪惡的後

果，見創2:17﹔羅 5: 12等。換言之，由

於人是罪惡的奴隸，所以他也是死亡的

奴隸，而他的生命不論是多麼長久，總

是憂苦交集，充滿荊棘，而實際上卻又

短暫以極：「我的日月速於織梭，也因

無希望而中斷，．．．我的生命無非像一口

氣，．．．好像雲消霧散」（約 7:6,7)

舊約時代信徒的最大希望 在

歷史上，只有這種希望可解釋舊約的

超絕性 在於以下三端道理：全能

的天主造成了萬物，仁慈的天主愛慕

世人，施救恩的天主將要藉他的默西

亞恢復人所失掉的地位。為了這關

係，先知們，尤其是依撒意亞和匣加

利亞，曾作預言，說是到了默西亞時

代，人的年數，至少要延長到一百

歲：「那裡一耶京 再沒有夭折

的嬰兒和不滿壽數的人﹔百歲死去的

人，算是青年，凡活不到百歲的人算

是被咒詛的，．．．因為我百姓的壽數有

如樹木的年數．．．」（依65:20,22 ），「萬

軍的上主這樣說：將有老夫老婦坐在

耶路撒冷各街市上，每人因年高老邁

手中扶著拐杖．．．」（匣 8:4-8)
智慧書的最後作者，即智慧篇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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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用溫柔的措詞和深長的意義，一方

面結束了舊約上關於歲數問題的教誨，

而另方面準備了新約的歐示道理。他的

教義大概是說：死亡不是完結而是肇

端﹔凡是保存天主智慧的 這幾乎等

於說：凡保存天主的聖寵的 不論他

是早死或晚死，都要安息、「在天主的手

裡，痛苦不能傷害他們」（ 3: I ）﹔反之，

「惡人將戰戰兢兢前來受審，他們的邪

惡要起來作證，控告他們」（ 4:20) 

按新約的歐示，世上的長命高壽，

只不過是次要而附帶的問題﹔既然信徒

的生活在於活於基督，光榮天父（羅 6:

6 一 l I ），那麼早死晚死，實在毫無關
係：真正有關係的事，就基督徒說，乃

是不休不息地增長在基督內的信仰和認

識（弗4:13-16 ），其他的問題都不算是

大事，「因為我們或者生，是為主而

生，或者死，是為主而死﹔所以我們或

生或死，都是屬於主」（羅 14:8 ）。聖若

望在默 14: 13, 14撮要新約的教義，有以

下的寫述：「以後我聽見有聲音從天上

說：你寫下：從今而後，凡在主內死去

的，是有福的！的確，要神說：讓他們

勞苦之後，安息吧！因為他們的功行常

隨著他們。」

見436生命、 967長壽、 524死亡、“l 宗

祖

512 托布

約阿布所擊敗（撒下 l 0:6-13 ）。充軍後

居住在托布的以民，曾大受基肋阿得人

的迫害，不得不向瑪加伯猶大申請保護

( 1J日上 5: 13﹔加下 12: 17 ）。按考古學者

的意見，現今在雅爾慕克（ Jarmuk ）河

發源地附近的塔依巳廢墟，就是古代的

托布。

513 托拉

Tola, Tho/a 

人名，意思是「小蟲」

(1) 依撒加爾的長子，也是托拉家族

的創始人（創46: 13﹔戶 26:23﹔編

上 7: 1 ）。這一家族在達味時代，

已達二萬二千六百人口（編上 7:

2) 

(2) 依撒加爾支派人，普阿的兒子，

住於厄弗辣因山地的沙米爾村

莊。作以色列的民長歷二十三年

之久，死後亦被葬於此地（民 10:

1,2 ）。關於他作民長的情形及環

境，聖經上毫無記載，是以有些

學者認為是作者故意加入的，以

充實民長的數目，雖然事實上並

無此人之存在，但這祇是一種揣

度而已。

514 托辣

Torah, Tora 
地名，意謂「美好的」。是基肋阿 見 923 法律。

得北部的一個地區或城市，這個地方已

見於埃及法郎突特摩忌、斯三世及阿瑪爾
納的文件上，是以可斷定它是一座相當

古老的城市。依弗大在逃避自己的兄弟 515 托彼特
之後，搬來此地居住（民 l 1 :3-5 ）。阿 Tobit 
孟人王為了對抗達昧的攻擊，曾向托布 見 488 多俾亞傳。

僱用軍人一萬二千，但終被達昧的大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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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托彼雅
Tobiah Tobias 

人名，意思是「上主是美善的」，

或「我的美善是上主（雅威）」。舊約中

擁有此名的人，有﹒

(I) 一個同則魯巴貝耳由充軍地歸回

的人，他和他的兒子們，是否出

自以色列家族，則不能肯定（厄

上 2：”，60﹔厄下 7:62)
(2) 一個從巴比倫回來的俘虜，他同

其他三人將禮物送到耶路撒冷新

聖殿去﹔天主囑咐匣加利亞先知

前往接受那些禮物（匣6:10,14 ）。

(3) 一位撒瑪黎雅的首嶺，是屬阿孟

民族﹔當乃赫米雅﹛乍猶太總督

時，他同摩阿布人桑巴拉特，阿

拉伯人革笙，曾不斷地反對乃赫

米雅和其所治理的猶太人，見厄

下 2:19,20 ﹔ 4: 1-3 ﹔ 6 等。
這托彼雅後育的勢力直延長至瑪加

伯時代（加下 3: 11 ）。這有勢力的家族

的歷史，記載在若瑟夫撰的﹛猶太古

史｝ (A.J XII 4,7-11 ）中。雖然若氏沒

有將歷史的事實與故事的傳說分別清

楚，但由近來所發現的芝諾紙草紙中，

我們可獲得托彼雅家族的最佳證據。再

說在阿曼城西南，即在阿辣克耳厄米爾

地方，挖得托彼雅家族的堡壘，也可給

我們一些具體的認識。這堡壘，在瑪加

伯時代，名叫提洛，因為那時敘利亞和

埃及，因要接受希臘文化，非把地名和

人名都加以希臘化，不免有失高雅文化

的程度。在該堡壘地害的牆壁上，兩次

雕刻著托彼雅之名。這托彼雅不是乃赫

米雅的仇人，而是他的一位後裔，即依

爾卡諾的祖父托彼雅（ A.J. XII 4,6何）。

見 1485 桑巴拉特、 816 依爾卡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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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托斐特

地名，意謂：「點火設備」’是一

個可憎惡的地方，耶肋米亞稱之謂「屠

殺谷」（耶7:32 ），因為在這裡以民曾將

自己的子女投入火中，以祭獻摩肋客邪
神。這種對天主不忠不信的醜惡行為格

外見於以民君王時代的末期，尤其是在

猶大王阿哈次及默納舍的時代，更是大

行其道。這個地方應在本希農及克德龍

二谷的會合處。它在約史雅宗教大改革

的時代才被破壞廢除。

見 422 本希農谷、 662 希農。

518 托加爾瑪

Togarmah, Thogorma 

人名，意謂「粗糙不平的」。是哥

默爾的子孫之一’屬於耶斐特的後代

（創 I 0:3 ）。此名不只是人名，而也是民

族及該民族居住的地區名。這地舊約上

是屢見不鮮的，他們住於極北方（則38:

6 ），以出產馬匹、驢子及戰車著名（則

17: 14 ）。近代的學者認為它應是在瑪拉

提雅（ Malatiya ）之西約十二公里的居輪

( Curun ）地方。

519 收葡萄節

Vintage, Vindemia 
見 1599 ﹔柄。

520 早熟的無花果

Fig, Grossus 

「早熟的無花果」’見鴻 3: 12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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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作“Biccurim”。這種早熟的無花果，

味道鮮美，人常喜愛生食（依 28:4；米

7: I ）。初春尚未成熟的青無花果，原文

作“Paggim”，見歌 2: 13﹔默 6: 13 。這

種無花果，因尚未成熟，故不可食。無

花果樹一年結兩次果實，一成熟於五、

六月間，一成熟於八、九月間，成熟於
五、六月間者，稱早熟無花果，或無花

果初果，成熟於八、九月間者，稱晚熟

無花果，或簡稱無花果，原文作

“Tehenim”，見戶口：23﹔民 9:10﹔厄下
13: 15 。此字原文亦用以指無花果樹。

見 1908 無花果（樹）。

521 旭日

Morning sun, Oriens 
見 91 l 東方。

522 朱紅、紫紅
Scarlet thread, Coccum 

一種顏色，它在希伯來文上的意義

是：「紅色的睏脂蟲」。蓋這種顏料的

製造是將睏脂蟲壓榨泡製而成。此種昆

蟲盛產於地中海的東岸地區。

在聖經上朱紅或紫紅色的衣料，是

富貴顯耍的象徵，多用於司祭的禮服或

聖殿的帳幕（出26:1,31,36 ﹔ 27:16 ﹔ 28:

5﹔見 35:6, 7 ﹔ 39:2,8 ：，肋 14:6,51:，戶
19:6﹔編下 3:14等）。雖然考古學不能告

訴我們，是否在聖地的以民曾自己製造過

這種顏料，但我們相信這是非常可能的。

它的象徵意義．正因它是奢華富貴的

標緻，先生日們多將它與罪惡，聯繫在一起

（依 1:18；耶 4:30﹔默 17:3,4﹔ 18:16)

在新約中瑪 27:28 記載，羅馬兵給

耶穌穿上一件破舊的紫紅袍，以示輕慢

凌辱。這種長袍原是羅馬將葷的制服。

521 524 

523 次經
Deuterocanonicals, 
Deuterocanonici 

見 2087 聖經書目。

524 死亡

Death, Mars 

死亡與生命在聖經中是兩個尖銳的

對比，也是人生兩件最重要的大事。在
論死亡的這個難題上，我們可以特別清

楚地看出聖經敢示的漸進程序，因此最

好將舊約及新約的兩個階段分開來講：

1. 舊約

1.1 死亡的存在

死亡為生活於散示初步時期的人

們，的確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實，但這

種事實又是絕對無法可以避免的，一切

的人都要死亡，不論善人惡人都將一去

而不復返（詠36:49﹔蘇23:14﹔撒下 12:

23 ﹔ 14:14﹔智2: 1-9﹔德2: 14-17 ; 3: 18-
22 ）。死亡故然慘苦，使人懼怕得不寒

而慄，但是更可怕的是，死後的歸宿問

題，經過死固然是「回到親族那裡去」

（創49:29 ），但卻也是進入「陰府」（見

該條）。在陰府中再不受人的紀念，沒

有快樂幸福，沒有光明希望，再不能奪

門而出（詠 I 15:17 ），那是一種靜止似

乎已被天主也遺棄了的悽慘生命（見詠
88篇）。也正因此舊約初期時代的以民

是十分重視現世生活的，雖然也有人因

著人生巨大苦痛的環境而曾詛咒自己的

生辰，甚至希望死亡的到來（諸如約

伯，耶肋米亞等）。但是像猶達斯自殺

的記載，卻是絕無僅有的（~馬 27:3 咱 10

等）。相反地，卻有不少的善人祈求天

主延長自己現世的生命（詠 89:48 ﹔ 90:

10 ）。但問題仍沒有解決，因為終竟要

撒手人寰，與世長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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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為什麼要死亡？

天主雖是生命與死亡的主宰，是他

計算人生的歲月，是他限制了人的壽數

（撒上 2:6﹔約 14:5 ），但是死亡卻不是

天主原來造人的計劃（創 2: 17 ）。這一

點就連其他各古東方文化民族，亦都覺

察出來，確定其中應另有道理在。於是

產生了種種可笑的神話解釋，然而聖經

卻與這些神話的說法迴然不同，它強調

人之所以應當死亡是咎由自取（原罪，

見創2,3章）。於是建立了罪過是死亡原

因的觀念。善人長壽，惡人短命的定

律，幾乎已成了正比的不變原則（戶27:

3﹔詠 55:24 ﹔ 89:46﹔葳 2：時，智 4:7-

15 ）。如此洪水之前的聖祖們，都被標

榜為延年高壽的善人（創 5 章）。惡人

一定會早死夭折，突死而不得善終。這

種信念一直保持到充軍的時代，但是這

種信念維持既久，也就疑慮、叢生，因為

為數不少的惡人仍然是幸福享樂，子女

成群，安度高壽之年。於是上述解釋死

亡存在的答案，幾達破產階段，也就是

在這人心惶恐不知所措的時候，一線歐

示的新光開始照耀人心。

1.3 光明的一面

死亡不祇是一件可悲的事實，它更

是一種醜惡勢力，它在積極地，無厭地

來劫掠爭奪，擴展它的領域（歲 27:20 ﹔

詠 18:5,6；日： I 3 ; 49:1 5，的： 16 ﹔ I 16: 

3 ）。它的對象就是人的生命，在它強

大的惡勢之前人們已無能為力，祇知有

現世生存的人們已再找不出合理的答

案。天主在他上智的亭毒之下，已開始

將新的真理敢示給人們，他先是打發了

成批的先知一天主的代言人一來準

備人的心靈，開敵人的明悟，使人多注

意宗教內心的熱誠一內心的革新。換

句話說，多注重精神的生活，生命與死

亡之路任由個人自己選擇（耶 21 :8) 

到了舊約時代的末期，新的敢示使人漸

漸覺悟到，死亡不是一了百了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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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原本創造了不死的人，他並不

是在幸災樂禍地喜見人的死亡，死亡之

進入世界是出於惡魔的嫉妒，善人死後

並不被天主所遺忘（見智前數章﹔參見

撒上 2:6﹔依 26:9﹔歐 13: 14﹔則 37 ）。
這種新光的照射，並不是來自希臘哲

學，而是來自上主的敢示，它更指出人

死去的肉身，終有一日將要復活起來

（見加下 7; 12:38-46﹔達 12:2,3 ）。如

此人在現世的生命，及他所受的痛苦磨

難有了意義，他的死亡得到了初步正確
的解答。

2. 新約
因著耶穌基督的到來，以及天圓的

建立人生最大難題一一生命與死亡

得到了充分明確的解釋，為「那些坐在

死亡陰影之地的人出現了光明」（瑪 4:

16﹔路 l :79 ）。死亡強大的惡勢被耶穌

戰勝了（希2: 14 ），而這個勝利的傳報，

構成了福音的主題（弟後 1: 10 ）。相信

耶穌自死者中再自己復活起來，成了接

受福音不可缺少的條件（格前的章）。

為證明他對死亡具有特殊的全權，命令

死去的人再復活起來（瑪 9: 18 等﹔ 1 1:2 

等﹔路 7:14,15,22﹔若 11 ）。他曾進入

死亡的範圈，下到陰府去拯救那裡的靈

魂（伯前 3:19; 4:6 ），他已「持有死亡

和陰府的鑰匙」（默 l : 18) 

他自己也預先向宗徒們報告了自己

的死亡，但也同時肯定了死亡於他無能

為力，他將要光榮地復活起來（谷8:31 ﹔

9:31 等）。見「復活」條。他的確復活

了，且光榮地坐在聖父的右邊（羅8:34:

14:9﹔得前 4:14 ）。他是死亡未能控制

的第一位（宗 2:24 ），他完全自由地死

亡，又自由地復活（若 10: 18 ）。這一切

在教訓我們死亡是一條苦路，猶如他自

己的苦死，但這條苦路的盡頭卻是光明

及榮耀的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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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本身卻是無罪的，本來不應受

罪惡的懲罰 死亡，他是為人類而死

（羅 5:6,8﹔格後5:14,15,21 ﹔迦3: 13 ）。

於是他的死亡也就成了我們死亡的典型

（若21 :19﹔宗 21: 19﹔斐 1:20 ﹔ 3: 10) ' 
信友在主內而生而死（羅 14汀， 8 ），因

為藉著基督，信友亦戰勝了死亡一這

人生的第一號大敵（哥 I : 18：，默 I :5﹔見
羅 8: 39 ）。死亡不再是殘苦惡極的兇

手，而是「安息」’「睡眠」（瑪 9:24 ﹔

谷5:39﹔路 8:25﹔若 11: 11, 12﹔格前 15:

18) 
信友因著聖洗聖事己同基督死亡及

埋葬了，但也已同基督復活了起來，

「在新生活中度生」（羅6:3-1 l﹔哥2: 11-

13,20：，得後 2:1 l﹔伯前2:24 ）。信友的

生活本身就是日復一日的死亡（格後 4:

7-12 ; 6:9 ; 1 1 :23 ），死於自己的肉情

及肉惰的作為（羅 6: 11-14 ﹔ 14 ），即死

於罪惡一創除罪惡（羅 8: 10 ）。蓋若

信友仍生活於罪惡之中，雖生猶死（路

15:23 ），為不信福音的人祇有死亡（格

後 2:16 ﹔ 4:3-6﹔斐 l :28﹔見瑪 8:22﹔若

5:21-25﹔哥 2: 13﹔弟前 5:6 ），信仰基

督的人卻將永不死亡（若 1 :25,26 ; 6: 

50 ），因為他已「出死入生」（若5:24 ）。
由上所述，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出

來，新約所強調的死亡是指神性的，靈

魂的死亡。關於這種死亡在末期的舊約

書上亦可見到（接 7:27 ﹔ 13:14 ﹔ 14:27;

23: 13 ）。它在新約上是無信及罪惡的必

然結果（羅 7:1 O ﹔ 8:6﹔雅 1: 15﹔若~5:

16 ）。而這種死亡的收穫就是地獄的永

罰，就是默示錄上所說的「第二次死

亡」（默 2:11 ; 20:6; 21:8 ），這個永遠
的懲罰，就將施行在人肉體的生命死亡

之後（希 9:27)

兒 1835 復活、 562 肉身復活。

525 526 

525 死海

Dead Sea, Mare Mortuum 

死海一字，顧名思義，即知道是由

於它含有太多的鹽份，是以毫無生命可

言之故。但這個名字並未見於聖經，而

是在公元二世紀才有的。現今之阿拉伯

人稱它為路特海，是為紀念羅特的事蹟

（創 19:23 29 ）。聖經上稱之為「鹽海」

（創 14:3﹔申 3: 17 ：，蘇 l 8: 19 ），「東海」
（則 47：時，岳 2:20﹔匣 14:8 ），因為它

在聖地之東部。

死海全長共八十五公里，寬十五點

七公里，面積佔九百四十五平方公里，

水深至四百公尺，其水面竟在地中海水

平之下三百九十二公尺。合鹽量達百分

之三十四至二十六，超過其他任何海水

的鹽量六倍之多，故任何生命的存在是

不可能的。它的水量是約但河收集上游

支流的水而注入，雖約但河每天注入大
量的河水，但死海的水卻時常維持平

衡，不見增多，其原因是此處太陽的蒸

發力甚強，平均每二十四小時竟有十一

至二十五公分深度的水被蒸發了去。基

於上述，死海實在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
特殊海。

見 1486 海洋。

526 死海文件
Dead Sea Scrolls Documenta 
Maris Mortui 

從 1947 年起，至 1966 年止，在死

海附近的猶太沙漠中，發現了本世紀中

發掘的最重要的文件。說這些文件最寶

貴，自然是就聖經學方面而說的。以下

我們不必敘述這種發現的經過，我們只

討論該文件的由來，它們的區別以及它

們的目錄，且對這些極重要的文獻，加

上一些說明，來彰顯它們的內容﹔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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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述谷木蘭社團和初興的基督教會的關

係。
應該注意，今日普通所稱的猶太沙

漠文獻，也稱為死海文件或谷木蘭文

件。三種名稱都在刻劃出發現的地方．

死海文件，因為發現的地方都離死海不

遠﹔谷木蘭文件，因為 1947 年所發現

的第一批極寶貴的文件，就在谷木蘭地

方出土﹔猶太沙漠的文獻，這名稱或者

更為恰當，因為直到 1966 年所發現的

文件，非但是在谷木蘭山洞出土，而這

些山洞多至十一口，並且在猶太沙漠的

附近四周山洞中，也有所發現，如慕辣

巴特（ Wadi Murab a ’ at ）、米爾得

(Kirbet Mird ）等。按考古學家的報
告，在這猶太沙漠的周圍，大小山洞共

有一百餘個，可是到現在為止，包藏文

件、國幣、布片、陶器殘片等的，只有

十一口。不少學者還希望將來能在猶太

沙漠中發掘其他的寶貴古物。實在，這

並不是不可能的。我們在這裡所要討論

的，只限於至 1966 年所出版問世的那

些屬於聖經或與聖經有關的文件。

直到現在所掘出的文件和古物，一

般說來，並非為某私人或私家所有，而

是屬於一個團體，一個久居於某些地方

的團體，說得具體些，是屬於一個隱士

的團體﹔由於這團體的修院面臨一種殘

忍的打擊，為了救護他們的圖書館，隱

士們便把書裝入陶器內，放在附近的山

洞裡’暫為隱藏。

現在問：這個社團和在谷木蘭所掘

得的隱士修院院址←挖掘的工作是在

1950 年至 1955 年間進行的一究屬那
個團體？早在 1948 年的時候，有些學

者以為谷木蘭的居民是屬厄色尼派，可

是另有些少數學者力表反對。故此，除

非挖掘那地，即谷木蘭一考古學家普

通把它當作羅馬軍隊的堡壘一無法弄

清這問題的。果然挖掘的工作證明了谷

木蘭的居民確屬厄色尼派。前幾十年拉

岡熱博士已經下過推測，說這派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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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寫過一些遺失的著作。現在就所掘出

的文件看來，拉氏幾乎是在講預言了，

而猶太沙漠的文獻，尤其是谷木蘭的文

件真是厄色尼派隱士的作品。至於大馬

士革文件中所記載的「新盟約社團」與

谷木蘭的社團是否是同一社團？我們可

以說，縱使有些問題尚待解決，可是學

者們的公論是：兩個團體宗旨相同，精

神相同，最大的分別似乎是谷木蘭團體

的人員，大都抱獨身生活，而大馬士革

社團的人士卻度婚姻生活。

1. 厄色尼派、大馬士革及谷木蘭的
社團
「厄色尼」這名詞的意思並不確

定，近似的意思乃是虔敬者。有些學者

認為厄色尼等於守絨默者，但這說法與

語言學不合。記述厄色尼派的古代作

者，有仆利尼猶（ Plinius, M.Hist. 

Nat.VI ？.） ，若瑟夫（ J. Flavius, Bel. 

Jud. II 119-161 Ant. XVIII 18-22 ），准

羅 （ Quad omnis probus liber sit 75-91) 
一准羅的證言也可見於歐色彼

( Eusebius, Praeparatio Eva時elica VIII 
11, 1-18 ）。其他的教父，如希頗里托，

厄丕法尼等都是依照上述作者來講述厄

色尼派的。厄色尼派溯源於瑪加伯時

代，他們為逃避敘利亞玉對猶太教的壓

迫，流散於巴力斯坦各地，尤其是在曠

野一帶﹔大馬士革的社團也是一樣。也

許大馬士革是個隱名，以指示猶太的曠

野或納巴泰的領域。厄色尼派在新約時

代，雖然從未見於新約，可是他們的勢

力相當浩大，人數不在四千人以下。他
們的集中地似乎是在死海西岸。他們的

生活不同於普通的猶太人，也不同於自

稱佫遵梅瑟法律的法利塞人。具體說
來，他們的生活酷似今日的修會生活：

1.1 他們多半不婚，沒有個人私產，

所有一切都是託於團體的主持人

統理。

1.2 自食其力，不僱用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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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穿著一式的服裝 白色的麻布

長衫。

1.4 最重清潔，日必沐浴多次。

1.5 生活嚴肅，靜默，就食時全體共

餐。

此外，他們謹守安息、目。且較法利

塞人尤嚴：每晨必朝太陽祈禱，但不到

耶路撒冷朝聖，亦不獻犧牲。他們自以

為這種聖善的生活，為承歡天主的最好

辦法。
雖然有些次要問題還未全部澄清，

但目前的學者大都承認谷木蘭的隱士大

體上係屬於厄色尼派。尚待解決的較主

要問題，乃是厄色尼派似乎受了一種不
屬猶太教的影響。如該假定屬實，那麼

這種影響是由波斯教來的呢？還是從新

畢達哥拉斯派主義而來的呢？筆者以為

是由波斯教來的成分為多，但也可能受

了畢達哥拉斯學派的影響。現在問﹒谷

木蘭的社團與大馬士革文件中所記述的
「新盟約社團」是否有連帶關係？這些

關係到了何種程度？

無可否認，兩個社團關係必定是有

的，只要記住在谷木蘭的第四、第五、

第六個山洞中找到的大馬士革文件的七

個殘片，也只要記住谷木蘭隱修士的章

程和大馬士革非常相似，而且這兩個章

程都洋溢著同樣的精神，抱著同樣的理

想﹔最堪注意的，是兩個社團的文件都

使用一些相同的術語，如可惡的司祭，

正義之師等。還有更值得注意的，是大

和谷的文件中，其解釋聖經的辦法，完

全相同。因此，著眼這一切，誰能說大

馬士革文件中「新盟約社團」與谷木蘭
的社團沒有關係呢？而他們兩個社團的

關係正很密切呢。

甚至有些學者認為：大馬士革文件

中的「新盟約社團」與谷木蘭的社團，

除後者是抱獨身生活，前者度婚姻生活

外，大致上這兩個社團是個同一的社

團，同屬一個同樣的宗教運動。上述這

一意見雖相當複雜，且所提的證據難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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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完全滿意，但似乎較其他的意見更

合乎事實。筆者以為最大的原因，乃是

「新盟約社團」和谷木蘭社團，兩個都

生活在一個末世論的觀念中，兩個社團

都認為自己是依撒意亞所預報的「遺

民」’這遺民如昔日逃出埃及的選民一

樣，進入曠野而生活其間（依 40:3)

以便在那裡等待末世的救恩。在大馬士

革文件 I :5 所記載的三百九十年，就要日

在則4:5記錄的「三百九十日」，不是個

具體數字，而只是個隱喻的數字﹔同樣

大馬士革這名字並沒有地理的概念，而

只有默示錄的價值，就是說，這地名應

浸透著默示錄的成分和意趣，就如亞 5:

25-27﹔則 20:35 一樣。

總之，大馬士革社團和谷木蘭社團

大致上是個同一的社團，兩個均屬厄色

尼派。

2. 厄色尼派，尤其是谷木蘭社團的
作品

厄色尼派人寫了一些舊約的偽經，
如十二先祖遺囑，肋未遺囑等，雖無明

證，卻是很可能的事。以下我們只描述

猶太曠野中所發現的主要作品。

這些著作，就內容來說，可分別如

下：聖經的經文，或全或殘缺﹔解釋聖

經的書﹔屬於厄色尼社團的書籍（或全

或殘片的）﹔俗尚的作品。

學者們經過不少的研究與辯論之

後，為了指明猶太曠野的作品，現在普

通都使用一些記號，來指明某文件的歸

屬及其所發現的處所，比如 IQS ：﹒ IQ 指

示谷木蘭第一口山洞，在那被發現了 S

文件。 S 是希伯來名詞 Sereg ，即「章

規」之意。如此注明，讀者即刻可知社

團的章規是在谷木蘭第一口山洞中發現

的。

對於聖經學，最寶貴的山洞是第

一、第四和第十一三口山洞。在這三口

山洞中，發現了那極貴重的抄卷，如依

撒意亞（全）、依撒意亞（不全）和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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巳谷 1,2 章的注釋文件。

~使讀者更為明暸，也許最好把收

藏聖經與聖經有關的文件的山洞，按次

序排列出來。

第一口山洞（ lQ ），位於谷木蘭墟

( Khirbet Qumran），即耶里哥以南，離

死海西岸約一公里處。

在這洞穴裡發現的是：

2.1 依撒意亞（全），編號為 lQ

Is.a. 
2.2 依撒意亞（殘片），編號為 1 Q. 

Is.b 0 

2.3 哈巴谷一二章的注釋，編號為lQ.

Hab lQ. M. 。

2.4 其他的聖經經文殘片，或注釋聖

經的殘本，如創 1: 18 ; 3: 1 l ; 4: 

23,17-19﹔也 7: 12-16﹔肋 11:

10, 1 l ﹔ 20:20-24﹔戶 1 :48-50 ...申

2:47-49 ...民 6:20-22 ...撒上 18:

17, 18 ...﹔撒下 21:16-18 ...詠 86:

5 8 ...。
2.5 創卜的章的阿拉美文意譯，即普

通所稱的 Apocryphon Genesis ' 
其編號為 lQ. Ap.Gn. ﹔這文件對

於瞭解主耶穌及宗徒們所說的阿
拉美語極有幫助，可知它是十分

珍貴的。

2.6 頌謝詩，編號為 lQ.H. ’包含十

八首讚頌辭一可情有些經句甚

為殘缺，因而修繕原文困難重

重。幸虧在第一口和第四口洞穴

中，找出了其他的殘片，這對於

修補殘缺的經句很有用處。看來

這頌謝詩的作者是谷木蘭社團的

創立人，即「正義之師」或「義德

之師」

2.7 社團的章程，這作品或許也是出

於正義之師的手筆，編號為

lQ. S ，同樣在第一口洞穴中，也
發現了該章程的殘本。

2.8 一篇附錄，編號是 lQ. Sa. 。

2.9 祝福詞。編號 lQ. Sb. ，它似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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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章程的附錄。祝福詞的重要

性在於它包含對兩位默西亞，即

亞郎後裔的默西亞，與以色列後

育的默西亞來臨的希望。

2.10 聖戰的規律或光明之子與黑暗之

子交戰篇。編號為 lQ. 旺。雖然
軍隊的指揮，武器的使用和戰略

都是按羅馬軍隊的紀律來描寫，

但戰事的目的、場地和時閉，卻

都是屬於末世論，或默示錄的體

裁。

在第二和第三口洞穴所發現的古

物，對聖經無甚關係，它們只不過是一

些零星的殘本，其中較貴重的，就是十

二小先知一自岳厄爾至區加利亞一

的卷I跌。大部分倒是對巴爾苛刻巴

也有他親手寫的一封信一的戰事（公

元 132-135 ）很有關係。見巴爾苛刻

巴。
在第四口洞穴裡所發現的，是谷木

蘭的隱士藏匿的圖書館，那裡有一萬多

卷殘本，在第五、六、七、八、九、十
洞穴中所發現的古物和殘本，對於聖經

都無直接關係，雖然將來當這些古物出

版問世時，可能學者們會對它們另有看

法，或稍微改變他們的意見。到現在

一 1974 年 為止，有幾種雜誌已

開始印出了三十多卷殘本。

屬於第十一口洞穴的文件，只出版

了兩三篇。它們似乎是肋未紀一以古

式字形寫成的一約伯傳的塔爾古木和

聖詠集。就它們的重要性來說，不亞於

第一口洞穴中發現的大文件。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艾斯德爾傳
外，其他舊約經書，在谷木蘭文件中，

都有所發現。除了正經外，也發現了次

經書，如多、巴及德一些殘片，並且多

的兩卷殘本是阿拉美文，另一卷是希伯

來文寫成的。關於舊約偽經一殘本，其

最主要的，是喜年紀 （ Book of Jubilee) ' 
哈諾客書 （ Book of Enoch ） ，肋末遺囑

(Testament of Levi ） ，耶肋米亞偽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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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厄聖詠、梅瑟父親哈木蘭的奇視、納

波尼杜的祈鑄等。

說猶太曠野的文獻非常重要，並非

失實的誇張，而是有據可證的事：對於

舊約的經文，谷木蘭的文件、大概的

說，替瑪索辣經文加強了分量﹔對於阿

拉美語的文學，聖經學界不意獲得了一

種原本而且豐富的材料﹔關於猶太宗教

的歷史，尤其是關於基督教會創立時代

的歷史，它們間接幫助了我們對新約時

代的背景和思想的了解。如今我們敢於

果斷的說：考古學家大都承認谷木蘭的

文件至少是在公元68年前寫作的。谷木

蘭的隱士，當羅馬軍隊接近攻陷耶路撒

冷的時候，便設法救護他們的圖書館，

將書卷藏匿在附近的山洞裡’直到1974

年，才開始為人所發現。

3. 谷木蘭與新約
雖然近二十餘年來，關於各山洞所

發現的文件，尤其是第一洞穴的文件，

巳有二千多大小的作品作謹慎的研究，
但筆者認為要忠誠的衡量它們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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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再等待好幾年，加以研究後才可斷

定﹔換句話說，非等待所有文件印出，

讓聖經學界謹慎考究後，不能斷定它們
的價值。

關於谷木蘭是否影響了新約或基督

教會的問題，我們回答如下﹒

谷木蘭的隱士期待著兩位默西亞﹔

一位出於亞郎家族，另一位出於以色列

家，新約卻只認識一位默西亞。

谷的社團贊成惱恨仇人，反之，耶

穌卻囑咐自己的門徒愛仇。

谷的宴席和新約的聖餐只有表面的

相似，實質上卻有天壤之別。基督教會

所舉行的宴席是耶穌聖死的紀念，是晚

餐的繼續。

「正義之師」或「義德之師」，不很

相似古時的先知，他只可比之於充軍後

的一位熱誠可祭，如厄斯德拉或放尼

雅。

洗者若翰初時大概與谷木蘭的社團

有點闢係，但後來他與谷木蘭的隱士斷

絕了來往，而把自己完全獻於感動他心

靈的天主之神。

初興的聖教會是否仿效了谷社團的

組織這一問題，雖然對在巳力斯坦的教

會而言，或有此可能，但筆者以為初興

教會的組織還有別的因素可以解釋。

畢竟不能否認耶穌的教會和「正義

之師J 的社圖有其相同處，那便是末世

的期待。然而如果我們把兩個團體的特

點加以仔細研究，不難明白谷木蘭屬於

舊約，而耶穌的運動卻是天主的話「重

新造化一切」的實現。

最後，敢於斷定：谷木蘭的文件用

作解釋保祿和若望的詞彙’倒十分合

適。因此，如要解釋二位宗徒的用語

法，無須借用神秘教或諾斯士派的術

語。

見64大馬士革文件、 924法利塞黨、 1353

洗者若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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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死人復活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Resurrectio Mortuorum 

見 562 肉身復活。

528 泛巴比倫主義
Panbabylonism, 
Panbaby/onismus 

這是一個曾經炫耀一時的主義。大

約在本世紀之初，一批學者由於古巴比

倫文件的大量出土問世，比如基耳加默

市的詩詞，其內容是洪水滅世的記載，

阿瑪爾納的信件以及哈慕辣彼的法律等

等，開始領略巴比倫文化的古老高深，

對之敬仰不止。又由於這些文件有不少

與聖經相似，比如洪水滅世的敘述，洪

水之前的十大祖先，在巴比倫文件上亦

有洪水前的十大國王的記載。其次也有

不少相似的法律等。於是這批學者們由

認識巴比倫的古文，而加以景仰，由景

仰而讚H羹，終於發生了幻想的作用，認

為世間一切的文化，格外是以色列民族

的宗教意識完全導源於巴比倫，這就是

所謂的「泛巴比倫主義」。而首先倡導

這個學說的始祖是德里茲市（ F . 

Delitzsch ）他的一本題名為巴比倫與聖

經 （ Babel und Bibel ） 的專書，曾經呈

現洛陽紙貴的現象。有不少學者，隨從

了他那光輝一時的論調，除了天主教學

者外，幾無人敢對之加以批評反對。

但是，曾幾何時，後來由於聖經考

古學的日漸昌明，及學者們對古代其他

巴比倫之外的民族文化的更加認識，就

不得不承認所謂之「泛巴比倫主義」是

言過其實的，是不能成立的，目前已無

人敢再擁護這種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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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 灰

Ashes Cinis 

在聖經上灰可以說是消極一方面的

代表，它的象徵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坐

在灰中，或頭上撒灰等於哀慟、痛苦及

補贖的象徵（撒下 13: 19﹔依 58:5 ﹔ 61:

3﹔耶 6:26﹔哀 3: 16：，則 27:30﹔納 3:6 ﹔

約 2:8﹔瑪 l 1: 21 等）。說某人變成灰
燼，意謂某人受盡仇人之悔辱及困苦磨

難的意思（約 30: 19 ﹔ 42:6﹔德 40:3) ' 

也是自卑謙下的表示（創 18:27﹔德 10:

9 ）。灰燼惟一的一次比較光明的用法，

是在詠 147：峙，謂上主撒霜如灰燼。

灰燼在禮儀上亦有它的象徵作用：

將一頭紅母牛殺掉之後，全部焚燒，再

將灰燼撒在水上，此水可作某種取潔之

用（戶 19章﹔希 9: 13 ）聖經上亦數次提

到，祭獻後的灰應倒在祭壇東邊倒灰的

地方，然後再將之移往營地之外（見肋

1:1 6﹔ 4:12 ﹔ 6汀，4﹔列上 13:3-5)

530 百夫長

Centurion Centuria 

自梅瑟時代始，直至瑪加伯時代，

在舊約中就有這種稱呼，為指示那些管

理一百人的軍官（出 18:21,25﹔戶 31:

14’的，52﹔申 1: 15﹔撒上 22:7﹔撒下 18:
1 ﹔列下 11 :4,5等）。廣義地說，有時百

夫長也是指判官或族長而言，故此並非

一切百夫長都是軍人。在瑪加伯時代猶

大組軍護教時，乃真正出現了狹義的軍

人百夫長（加上 3:55 ）。新約中亦多次

提到了百夫長的事蹟，如科爾乃略（宗

10: I 等）、猶里約（宗 21 :32 ; 22:25 ; 
27:1,11,31,43 ）﹔葛法翁的百夫長（瑪

依5,8﹔路7:2,6 ），及耶穌被釘後站在十

字架下的百夫長n馬27:54﹔路23:47 ）﹔

他後來向比拉多報告耶穌已經死亡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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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谷 15:14,45 ），偽經上稱他叫培特

洛尼約（ Petroni us ）或者亦謂隆基諾

( Longinus) 

百夫長的委任是羅馬議員的職權，

在戰場上百夫長應站在旗幟之前（鷹

旗）。他的官職象徵是一個小棍，用來

懲罰不守軍紀的士兵。

531 百合花

Lily, Lilium 

首先我們要知道幾時聖經上提到

「百合花」常是帶有詩意或神學的色

彩，故此科學的百合花的講解在聖經上

是找不到的。還有，為指示百合花，希

伯來文所用的名詞是一個十分籠統廣泛

的字眼，它包括有多四十種百合類的花

草，比如「山谷中的百合」（歌 2: 1) 

「荊辣中的百合」（歌2:2 ），牧場上的百

合（歌 2:16; 4:5 ），用以形容愛人嘴唇

的百合（歌5: 13 ），溪邊的百合（德 50:

8 ），田野中的百合（瑪6:28﹔路 l 2:27) 

等等不一而足。

其次百合花也是建築物上的裝飾

品，比如聖殿前兩個大石柱的柱頭，及

銅海邊沿上的雕刻（列上7：凹，26﹔編下

4: 5 ）。更有幾篇聖詠的標題是：調寄

「百合」（詠45: I ; 60: I ; 68: 1 ; 80: I ）。
我們已不能確知它是指何而言，是→種

樂器，抑是一種特別的樂調？已不能確

定。

見 2099 聖經中的植物。

532 米加

Micah, Micha 

531 - 533 

(!) 在民長時代，一位居於厄弗辣因

山地的以色列人，他在自己家中

做了一尊神像，並蓋了一座神

廟，收留了一個過路的肋末人作

司祭。後來此神像被丹人搶去，

恭奉在丹城，是為丹城邪神廟的

始源（民 17 ﹔ 18 ），因而亦成了南

北朝時代北國以色列的宗教中

Jl.＇。

(2) 是默黎巴耳的兒子，約納堂的孫

子，見於本雅明支派的族譜（編

上 8:34,35 ﹔ 9:40,41 ，撒下 9:
12) 

(3) 是猶大國王約史雅時代的人，曾

被國王打發去詢問女先知胡耳

達，關於新發現的法律書上所說

的警告（編下 34: 20; 列下 22:

12) 

(4) 勒烏本支派人，史米的兒子（編

上去的

(5) 充軍歸來後，居住在耶京的猶大

人，是齊革黎的見子（編上 9: 15 ; 

厄下 11: 17 ,20 ），亦名米加雅（厄

下 l 2:35) 
(6) 烏齊耳的長子，屬刻哈特的後代

（編上 23:20 ﹔ 24:24)

(7) 是乃赫米雅時代的一個肋末人，
充軍後重新同上主立盟時，曾代

表百姓在盟約上簽名（厄下 10:

12) 

(8) 西默盎支派人，教齊雅的父親。

教齊雅則是拜突里雅城的一位首

長（友 6: 15) 

533 米羅

Millo, Mello 

地或建築物的名稱，有「堡壘」或

人名，意謂「誰似天主」？聖經上 「高台」之意，是撒羅滿所完成的一處

以此為名者有下列諸人： 耶京防禦工事（列上9:15,24 ﹔ 11 :27 ）。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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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米羅似乎應是在達味城北部的一座建

築物，可能是堵塞提洛培雍谷裂口的一

道防堤，或者是監視上述山谷的一座堡

壘，用以保護「達味城」。但實際上，

有關它真正的作用及它正確的位置，至

今考古學者仍在爭論研討。

在民 9:6 曾提到在舍根地方的貝特

米羅，此處所說的貝特米羅是什麼，學

者們無法斷定，可能是一個地方或一座

堡壘，也可能是一座房屋或一個家庭。

534 米輛

Mna 
見度量衡幣制與公制比較表。

535 米辣

Myra 

羅馬行省里基雅的京都，亦是一個

海口。地勢重要，是自埃及往意大利的

食糧轉運站。聖保祿被解往羅馬時，曾

途經此地，並在此很容易地找到一隻開

往意大利的運糧船，得以繼續其行程

（宗 27:5,6)

目前，這座重要的城市，僅剩廢墟

一堆，靠近名登布勒的小村，位於非尼

六畫

的一位，但對於他的歷史我們知

道的很少，他本人也沒有留下什

麼著作。與他同名的著作先生日米

該亞（原文名同），則是百五十年

之後的人。聖經上祇記載了他的

下列一段事蹟：當時阿哈布與猶

大王約沙法特聯盟，欲進攻辣摩

特基肋阿得，事先向先知們請問

戰爭的吉兇’一批假先知極盡諂

媚之能事，向國王們虛報勝利﹔

惟有上主的真先知米加雅據實預

報戰爭必失敗。阿哈布大恩將先

知囚禁監牢，而自己領兵打仗去

了。結果在戰場上自招殺身之禍

（列上 22:3-37﹔編下 18:4-34)

(2) 當猶大王約沙法特執政第三年
時，打發一批長官偕同一些司祭

和肋末人，周遊各城市及鄉村，

去教導百姓上主的法律，在這批

長官中，有名叫米加雅者（編下

17:7) 

(3) 是耶肋米亞先生日時代的人，革瑪

黎雅的兒子，當他聽到先知的秘

書巴路克誦讀先知的預言時，立

刻向約雅金國王告密，國王令將

該先知書上呈，當面投入火中將

之燒掉（耶 36:1113:23)

刻之西十五公里處。 537 米加耳

536 米加雅
Micaiah, Michaeas 

人名，意謂「誰似上主」？聖經上

以此為名者，有下列諸人：

(I) 是以色列王阿哈布（ 874-852 ）時

代的一位北國先知，依默拉的兒

子，按時代論，當是先知中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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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l, Michol, Michael 

1. 女人名
意謂「誰相似天主」？是撤烏耳的

幼女（撒上 14:49 ）﹔當達味戰勝巨人哥

肋雅時，撒烏耳曾將長女默辣布許給達

味（撒上 17:25 ﹔ 18: 17) ，事後國王卻

食言（撒上 18:19 ）。後見達味之名聲蒸

蒸日上，心生要、計，乃再將幼女米加耳

許給達味，條件是一百培肋舍特人的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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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如此想使達味陷入危險，而倍刀殺

人。豈不知達味果能作到，而且是雙倍

於所索的包皮，國王祇好將女兒嫁給他

（撒上18:17 27 ）。米加耳甚愛少年英俊

的達味，並盡力設法營救他，不致陷於

父親的毒手，夜間由窗口將達味放走

（撒上 19: 11-17 ）。自此夫婦二人為環境

所逼，暫時分離，撒烏耳乘機將女兒米

加耳再嫁給加林人帕耳提（撒上 2 5: 

44 ），以洩心中的憤恨。但在達味得勢

之後，重新將米加耳索回（撒下 3: 13-

36 ），惟夫婦間的感情似已不如從前。

在約櫃遷入達味城的盛典上，米2日耳以

譏諷的口吻來恥笑達味在約櫃前的舞

蹈，而受到達昧的反駁斥責。米加耳自

此失寵於達味，至死沒有生育（撒下 6:

20-23 ）聖經上自此再也不提及她。

2. 男人名
意思亦是「誰相似天主」？聖經上

以此為名者有下列諸人：

2.1 阿協爾支派人，其子色突爾是支派
領袖，曾被梅瑟打發去偵探客納罕

地（戶口： 13)

2.2 加得支派人，居住於巳商地方（編

上 5: 13) 

2.3 亦是加得支派人，是前者的先人。

有人則認為同一人，但似乎不是

（編上 5: 14) 

2.4 肋末人，屬革爾雄的後代，並是阿

撒夫的先人。其父名阿巴色雅，子
名史默雅（編上 6:25)

2.5 本雅明支派人，貝黎雅的兒子，家

居阿雅隆地方（編上 8: 16) 

2.6 依撒加爾支派人，依次辣希雅的長

子，是達味時代的族長（編上 7

3) 

2.7 默納協支派的一位千夫長，在漆刻

拉格地方歸順了達味（編上 1 2: 

21) 

2.8 是達味時代的一位依撤加爾支派

人，他的兒子放默黎是本支派的首

538 

領（編上 27: 18) 

2.9 猶大王約沙法特的兒子，其長兄約

蘭繼父位稱玉，他本人同其他兄弟
卻分得了不少的金銀財寶，及一些

猶大的堅城作為遺產（編下 2 1: 

2,3) 

2.10 是舍法提雅的後代，其子則巴狄雅

充軍後歸來居於耶京（厄上8:8 ）。

538 米該亞

Micah, Michaeas 

米該亞是十二位小先知中的第六

位，其名意謂「誰相似上主」？可惜關

於他的生平家世我們知道的很少，在他

的著作中提及他本人是「摩勒舍特人」
( 1: 1 ）。這種說法亦見於耶26: 18 。這個

地方可能與米（ 1: 14 ）所說的摩勒舍特

加特是同一地點。若果如此，則我們可

以斷定先知是南國猶大人。猶如亞毛斯

先知，是生於山區小村莊的一位人士。

米該亞作上主先知的時代，是在約堂、

阿哈次和希則克雅丟面猶大玉的時期，故

此是與依撒意亞大先知同時代的人

(738 693 ），這一點由本書的內容，也

可以得到頗為確實的證明（見耶 2 6: 

18) 

由先生日的著作我們可以看出，他是

一位單純誠樸的人，所交接的對象及接

觸的人士大都是普通的平民。他一生固

然只是在猶大盡職，作上主的代言人，

但他並沒有忘記在北國以色列居住的同

胞，亦曾大聲疾呼，企屬挽救北國即將

喪亡的命運，但已無能為力。結果北國

按照先知的預言滅亡了，這無形中增加

了先知不少的權威，而打動了猶大王希

則克雅，來從事宗教改革。

329 



539 

539 米該亞書

Book of Micah, Uber Michaeae 

1. 內容

本書短短七章，內容多以神諭為

主，在題名之後（ 1: 1 ）緊接著便開始本
書的第一部份：宣告上主將要來審判及

懲罰耶京（ 1 :2 4 ），猶如上主懲罰了撒

瑪黎雅一樣（ 1:5-8 ）。敵人的大軍要來

躁擱一切村莊及其居民。這種慘苦懲罰

的原因，是猶大所犯的重大相反社會正

義的罪惡（ 2:1-11 ）。第2章12, 13兩節，

例外地仲述了以民終必復興的許諾，致
使許多的學者認為這兩節應屬於本書的

第二部份。 3: 1- 4 先知再述社會的弊

端，這些弊端的發生，假先知（ 3:5-8)

及民間的首長（ 3:9-12 ），應負絕大部

份的責任。這一部份的最後一節（ 3:12)

與耶 26:17’”，完全相同。
第二部份：先知向以民報告上主的

恩許：首先聖殿山要成為高大光榮的聖

山，將是普天下萬民心神所嚮往的地方

( 4: 1-5﹔見依2:2 4 ）﹔分散的民族將要

聚集返來，上主要作他們的君王（ 4:6-

14 ）。以民的未來君王要白白冷出生（ 5: 

1- 5 ），他將戰勝世間其他民族（ 5: 6-
8 ）。這一部份的最後結束，卻是惘嚇

猶大及其他民族的言論（ 5:9-14)

第三部份：先知開始針對北國以色

列發表言論，斥責北國社會上發生的諸

多不義的弊端，並勸勉北國要盡速回頭

改過，不然撒瑪黎雅定將被消滅無疑

(6:1-16 ），對此先知深表悲傷（ 7: 1 

6) 
第四部份：預告敵人將要失敗，而

以民要復興（ 7:7-13 ）。最後先知以兩

端經文作為本書的結束（ 7: 14- 1 7, I 8 

20) 
由上所述，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

本書所以分成四個部份的原因，是因為

先知以兩次惘嚇及兩次恩許來寫作，

即：惘嚇（ 1-3 ）恩許（ 4,5 ），惘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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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恩許（ 7:8-20)

2. 作者

六畫

今日的學者大都毫無異議地將第一

部份（ 1-3 ）歸於米該亞先知，因所述之

內容及環境，與當時的歷史背景完全相

符合。但是有不少的人對於第二及第四

兩個關於恩許的部份（ 4,5 及 7:8-20) , 

懷有相當大的保留意見，因所恩許的與

充軍之後的真實處境，大相逕庭。

最大的問題卻是在第三部份（ 6: 1 

7:7 ），仁智之見相當紛耘，有人謂是先

知本人所寫，有人則謂是出於先知同時

代，同屬南國居民的另一先知的手筆，

更有人提出第三種意見，即是．的確，

兩個惘嚇部份（ 1-3 章及 6: 1 7: 1 ），不
論是內容、語氣，甚至文筆，皆有相當

大的區別，故此斷定第三個桐嚇部份

(6:1-7:7 ）應由居於北圓的另一位先知

所寫。在這個惘嚇的部份中，先知直接

向北國以色列宣講，完全沒有提及猶大

及耶京。另一方面，它的語氣卻與曾向

北國發言，並身居北圓的亞毛斯及歐瑟

亞先知十分相似。這一切都在證明 6: 1-

7:7 部份的作者，是與一向居於南國的

米該亞，迴然不同的人物，不過這也僅

是一種意見而已，事之真偽已很難斷

定。

3. 經文
本書原是以高雅的詩體寫成的，可

惜本書所經歷的千秋是十分可憐的，是

以流傳後世的經文，頗為殘缺不全，訛

誤費解之處，比比皆是。幸有一些古譯

本，如七十賢士譯本及拉丁通行本等，
可以作為參考，竟成了訂正米該亞瑪索

辣本的有力工具。雖然如此，揣度、臆

測及憑上下文而作出決定的地方，仍然

不少。

4. 神學
本書神學方面的貢獻並不大，先知

視惟一真神的存在，及其宗教是理所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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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事實，故不加以引伸描述。所比較

強調的，是與其本著作特別有關係的上

主的固有特點，尤其是上主正義的震

怒，及上主寬容大方的仁慈。與其說米

該亞先知是一位神學家，毋寧說是一位

偉大的倫理學家，他盡力強調及主持了

社會人間的正義公道。但是在他的預言

中，卻最具體地指出了默西亞要誕生的

地方 生於白冷，出於達味家族（ 5: 

見 538 米該亞、 2500 默西亞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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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有「山坡」或「顛覆」之意。

屬本雅明支派，在阿雅特之南，及米革

瑪斯之北（依 10:28 ）。它現今的位置已

很難確定，有的學者以為就是現今的米

黎安（ T. Miryam ）廢墟，在慕革瑪斯

( Muchmas ）之西南三公里處。有人則

謂在默克龍（ Mekrum ）地方，即米革瑪

斯（ Mikmas ）的北面，哈依（ Ai ）的大

路上。

在撒上 14:2 希伯來原文有「米革

龍」一詞，有些學者當作固有地名，但

大多數的現代學者則主張它不是地理名

詞，而是「禾場」的意思。見思高譯

本。

541 米德楊
Midian, Madian 

米德楊一名，有「判斷」或「爭論」

封意思，它在聖經上是指一個人，他的

後代，及他們所居住的地方而言。

是亞巴郎由繼室刻突辣所生的兒子

（創 25:2﹔見編上 1 :32 等），他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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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兄弟 除依撤格外－在領受部份

財產後，被逐出家庭，居住在東方地

區，以遊牧為生（創 25:5,6 ）。米德楊

的後代更以經商著名（創 37:28,36﹔依

60:6 ）。梅瑟逃往米德楊人的住區避難

（出2: 15 ），並娶米德楊女子為妻，他的

岳父耶特洛是米德楊人的可祭（出 18:

1 ）。在米德楊地方見到著火的荊棘（出
3: 1,2 ）。當以民輾轉於西乃曠野中時，

也受到他們不少的恩惠（出 13 ），故此

由種種的跡象看來，以民同米德楊人有

著美滿的友誼感情。但這種感情未能維

持很久，在戶22:4』7就發生了米德揚及
摩阿布人，聯同邀請巴郎咒罵以民的事

蹟。戶 25 章述說以民如何受他們的陷

害，而敬禮了他們的邪神，及以民宣誓

向之復仇（見戶 3 I ）。其後在民長時

代，米德楊人曾盡其能事，來騷擾業已

定居於巳力斯坦的以民（民6: 1-6 ）。直

至基德紅民長將他們完全戰敗，並驅逐

於約但河東地區為止（見民 7,8 ）。此事

蹟曾在聖經上反覆地追念著（詠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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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2﹔依 9:4 ﹔ 10:26 ﹔ 66:60﹔哈 3:7

等）

由聖經所給我們的種種線索，我們

可以大致地斷定，他們所居住的區域。

最初他們佔居了阿卡巴（ Aqaba ）海灣之

東的曠野地區，但他們既以遊牧為生，

故很快地開始向外發展，先是沿海灣向

北方遷移，然後由西乃半島的北部向西

方進侵（見列上 11: 18 ）。在北方漸漸滲

透於厄東及摩阿布人的地區，甚至進入

了巴力斯坦。

542 米耳公、摩肋客
Milcom Molech, Melchom, 
Moloch 

學者大都 雖然有上流的學者如

Eissfeldt 反對 以為這兩個名字是一

個神，意謂「君王」。列上 l 1 :5,7 稱摩

肋客神為「阿孟人可憎之物」。原始的

讀音大概是希臘和拉丁譯文所保存的

「摩羅客」（ Moloch ），但以色列人把

“boset”（可憎之物）的母音加上，改為

摩肋客，以表示他們對這神所懷的蔑

視。摩肋客在阿孟民族以前，已為叔默

爾人，後為客納罕人所恭敬。在亞述勢

力進入了阿拉美聯邦和其他鄰近的國家

以後，這神明的敬禮更為發達，雖然這

敬禮是非常殘忍的，每每在國家困難

時，竟將人的兒女獻祭作為犧牲。見肋

18:21; 20:2,5﹔列下 23:10,13﹔耶 32:

35﹔索 1: 5﹔詠 106:37,38﹔申 18: 10等。

見 1612 偶像崇拜、 34 人祭。

543 米肋托

Miletus 

城名，位於小亞細亞的西部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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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1000 年左右，希臘人佔領了這

座在有歷史以前，即有人煙存在的城

市，是為公元前八至六世紀間的重要城

鎮，終於公元前 494 年毀於波斯人之

手，大亞歷山大將之重建，其後落入羅

馬人權下，恢復其原來的重要價值，而

為商業重地。

保祿在其第三次遠行傳教時，曾途

經此地，並召集厄弗所的長老，作永別

的訓話（宗 20:15,17-38 ）。又按弟後4:
20的記載，保祿將患病的特洛斐摩留在

此處修養。

考古學家在此掘出了一座與保祿同

時的猶太會堂，以及壯大宏麗並飾有鎮

碳圖樣的基督教大殿，及四座較小的聖

堂。由此可見基督教會在此曾有過偉大

的發展及建樹。

544 米黎盎

Miriam Maria 

意義恐謂「主母」’是阿默蘭由約

革貝得所生的女兒，梅瑟及亞郎的姊妹

（戶 26:59 ）。曾以年幼的機智拯救自己

的弟弟梅瑟，不使他溺斃於尼羅河中，

並周旋於法郎公主之前，使自己的母親

哺乳小弟（出 2:3-10 ）。此後，即消跡

於聖經，直至年老時代（出 7:7 ）重新出

現，擊鼓聚眾，歌唱舞蹈，讚頌上主的

德能，便以民平安地渡過紅海（出 15:

20,21 ）。其後，因不滿梅瑟娶雇士女人

為妻之舉，出言反抗，而受上主的懲

罰，混身生癥，幸賴梅瑟的轉求得免於

難，而被隔離營外七天之久，作為輕微

的象徵懲罰（戶口章）。她在卡德士死

去，並被埋葬在那裡（戶 2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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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 米息雅

Mysia 

位於小亞細亞最西北方的一個地區

名，大致說來，它的界限北有馬馬辣海

（土耳其），東北及東面有彼提尼雅及

夫黎基雅，南鄰里狄雅，西限於愛琴海

（希臘）。曾為羅馬帝國亞洲行省的一

部份，它的重鎮有阿索（宗20:13,14)'

阿得辣米特（宗27:2 ），特洛阿（宗 16:

8, I l ﹔ 20:5,6：，格後 2: 12 ），培爾加摩

（默 1: 11 ﹔ 2:12 ）。保祿在其第二及第三

次遠行傳教時，當途經米息雅地區（宗

16:7,8 ; 20:6,13) 

546 米市納

Mishna 

「米市納」一字有「溫習」「重複」之

意，蓋古代經師學校的教學方式，是以

口授為主，沒有課本，學生祇有隨著老

師逐句口誦，藉以記憶於心。而這種經

師們口傳的聖經教理便稱為「米市

納」’以別於成書的「米克拉」’即聖

經。它的產生主要是基於許多的梅瑟法

律或法律的部份，己因著環境人事的變

遷，成為古老陳舊的，已不再符實用，

故有重新解釋的必要，以應付新的環境

及人事。
「米市納」出現的時代大致可分為

二期：其一是以公元70年為期，即羅馬

人破滅耶京時為止：其二是自 70 年至

212 年為止。第一期的進展情形，除了

有希肋耳（ Hillel ）及霞瑪依（ Shammay) 

的學校存在外我們可知者甚少，而這兩

人的口授教學事業，也祇是在第一期的

尾聲時代才出現的。在第二期中「米市

納」的主要產品，則有五代經師的傳

授，其中猶以阿基巳（ Akiba ）及默依爾

(Meir ）二位經師為著。而他們傳授的

545 - 547 

這些教理，於公元五、六世紀間，才被

人整理筆之於書，是為「米市納」的主

要來源，其後更被納入「塔耳慕得」之

內。 （見該條）。

「米市納」的主要內容，以解釋宗

教法律為主一民間遺傳的或聖經的法

律一但在解釋時，卻向來不指出法律

的出處，這與「米德辣市」的作風迴然

不同。它共分為六個主要的部份，即

「播種」’有關農業的律例﹔「節目」’

格外關於安息日及大慶節典禮﹔「婦

女」 γ 婚姻法﹔「損失」’民法及刑法﹔

「神聖事物」’關於祭獻、聖殿及聖殿

服役的規定﹔「聖潔」’即潔與不潔之

分的規則。這六部總集又分為六十三篇

論說，每篇論說更分章及特殊法律，原

文是新希伯來文， 1492 年在納頗里

(Napoli ）出版問世。

547 米沙耳
Mishael Misael 

人名，意謂「誰似天主？」聖經上

以此為名者有下列三人：

(I) 烏齊耳的長子，刻哈特的後裔，

屬猶大支派（出6:22 ）。當上主在

曠野中，以火懲罰了亞郎的兩個

違命之子後一納達布和阿彼胡

一一梅瑟郎命米沙耳和他的弟兄

厄耳匣番將屍首抬到營外去（肋

10: 1-5) 
(2) 是充軍後當厄斯德拉向百姓宣讀

上主法律峙，侍立其身邊的一位

助于（厄下 8:4)
(3) 達尼爾的三位友伴之一，同時被

選進入巴比倫的王宮，更名為默

沙客（達 l :7 ﹔ 2:17,18 ）。因拒向

拿步高玉的金像崇拜，與同伴一

齊被投入火窯中，但無惹生還

（達 3:12-21,88﹔加上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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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 米茲帕

Mizpah, Maspha 

有「瞭望塔」的意思，是聖經上的

數個城名，其中最重要者是屬本雅明支

派的米茲帕城（蘇 18:26 ）。在民長時代

是以民宗教政治的中心（民 20: 1 等，見

撒上 7:5 14 ﹔ 10:7 ），但聖經上卻未有

提及如何征服了這座當時的重鎮。其後

猶大王阿撒在此大興土木，建築防禦工

事，抵抗北圖以色列（列上 15:22﹔編下

16:6﹔見耶﹔ 41 :9 ）。拿步高破壞耶京

後，以民的長官革達里雅在此豈有政，直

至在此被殺（列下25:23-25 ：，耶 40 ' 41 
章）。充軍後成為米茲帕區長的駐留地

（厄下3:7,15 ）。瑪加伯戰爭時代，它曾

是猶太人起義反抗色霎苛王朝的中心

（加上 3:46)

絕大多數的學者認為米茲帕就是現

在的納斯貝（ Nasbeh ）廢墟，在耶京之

北十二公里處。 1927-1935 年間，考古

學家在此發掘，發現它是完全由以民建

造的一座城市，始自公元前 1000 年左

右，並有不少破碎的陶器出土，及公元

前六世紀的圖章，足證它曾是重要的行

政中心。
其次不太重要的亦名米茲帕的地

方，有拉班和雅各伯作為互不侵犯的保

證的堆石，雅各伯稱之為「米茲帕」（創

31 :49) 
猶大分得的一座名米茲培的城市

（蘇 15:38 ），原文名同。

又有基肋阿得的米茲帕（民l 1:29 ）。

還有摩阿布的米茲帕（撒上22:3 ）。

549 米德辣市

Mid rash 

這是一個頗為棘手的問題，因為它

包含的著作十分廣泛，並且這些著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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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的時代，又非常悠遠，再加上作者

的繁雜，故此除了直接將原著作，自己

誦讀研究，而能多少領會其中的意義之

外，是很難以短短的篇幅來描述的。

「米德辣市」一詞，雖然兩次見於

聖經正文（編下 13:22 ﹔ 24:27 ，思高本

譯作「傳記」），但該處所指與我們現在

所討論的「米德辣市」’是迴然不同

的。它的原文字意是「研究」或「學

習」’演變而成為公認的「聖經註釋」。

雖然事實上與「米德辣市」的真正意義

並非完全吻合，這由下面所說，可以清

楚的看到。在這堆為數不少的著作中，

大致又可分為兩大類型﹒其一是關於歷

史性的著作（ M. Haggadah ），其二是關

於法律性的著作（ M. Halachah) 

1. 目的
這些著作的目的，是相當自由地，

利用過去聖經上的人物、事物或法律，

加以解釋、引伸、增添、描繪，使聖經

更為清楚、明確、易解，實際地符合於

作者當代的聽眾，使他們更易獲得教義

及倫理上的教訓，使聖經更活潑有力地

呈現於後期的人類面前。

2 作者
在這大批的遺作中，要想找出誰是

其作者，是難而又難，幾乎不可能，因

為是一些猶太經師們的集體著作。它具

有自己特殊的文體格式及寫作方法，已

如上述﹔而這些創作的中心，可能就是

一些不同的經師學校（見德 51: 31 ) 

「米德辣市」一詞就是這些著作的總名

稱，它的目的既是為教訓民眾，故此它

寫作研究的對象並不是全部聖經，更不

是逐節、逐句、逐字的講解（故此與現

代科學式的解經學大有異曲），而只是

揀選主要與聖殿、會堂、禮儀、祭禮等

有闊的聖經部份，來引仲、注釋、描

繪，使人獲得人生宗教上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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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時代

基於上述，我們也就明瞭，確定這

些著作的時代，也是完全不可能的，不

過我們仍可以概括地將它分為三個時代

來說：最古老的著作，應在「米市納」

（見該條）的同時，出於公元後三至四

世紀。其後有與「塔耳慕得」（見該條）

同時代的著作，是公元後五至六世紀的

產品。後期的著作，或謂「小米德辣

市」’則於公元後七至十一世紀問問

世。至於公元後十二至十四世紀的產

品，已非創作，而是前人著作的編集。

4. 聖經中的「米德辣市」

這種著作的文體方式，並非祇是聖

經時代的後期產物，就是在聖經的正文

上，我們也可以發現為數不少的類似的

體裁，比如德 44: 1-50:24 所錄的「讚揚

列祖導言」中，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看

到，其次如智慧篇的後編，即 I 0- 19 

章，是出谷紀歷史的回憶，也是典型的

關於歷史性的「米德辣市」。這類型的

著作亦不少見於民長紀、列王紀、編年

紀，尤其是申命紀。「米德辣市」的體

裁，在新約上亦屢見不鮮，諸如在宗徒

大事錄上伯多祿、保祿及斯德望的演講

（宗 1:15-22 ﹔ 2: 14-36,39; 3:21-26 ; 7: 

1 53 ; 13:16 41 ），以及保祿的書信（羅

4 章， 9:6-11,25﹔迦 3 章﹔ 4:21-31 ﹔格

前 10: 1 13﹔格後3:7-18﹔弗2:11 22), 
格外是致希伯來人書等。

5. 結論

雖然「米德辣市」的著作，已不符

合於我們現在以科學方式研究聖經的條

件，它卻能有力地幫助我們瞭解舊約後

期作者們寫作的精神，猶太主義的演

變，以及明瞭新約使命的結構，甚至一

些教父們解經的依據。

見 1542 神通法、 2029 「塔耳慕得」、 546

「米市柄 。

550 552 

550 米革聶斯
Michmash, Machmas 

村名，意思是「隱密的地方」’是

本雅明支派的一個村莊，位於耶京之北

（依 10: 28 ）。培肋舍特人曾駐重兵於

此，準備與撒烏耳交戰，但被約納堂帶

兵夜間偷襲而敗北（見撒上 13 ﹔ 14 

章）。充軍歸來後，本雅明人在此重整

家園（厄下 2:27 ﹔ 11 :31 ）。巴基德進侵
猶大失敗之後，瑪加伯約納堂駐守於

此，治理百姓（加上 9:73 ）。這個村莊

至今地名猶存，即是位於耶京之北十三

公里處的一個村莊，今名慕革瑪斯。

551 米提肋乃
Mitylene 

地名，是肋斯波（ Lesbos ）島的良
港，位於島之東南，地位適中，風景美

麗，港口寬大，水也很深，附近並有不

少猶存的建築古蹟。聖保祿第三次遠行

傳教時，在自特洛阿赴米自力托的途中，

假道米提肋乃（宗20:9-14 ）。此島今日

仍名為米提肋乃島。

552 朱革多耳
Migdol, Magda/um 

城名，有「塔」或「樓塔」之意，

是聖經上的兩個城名：

( 1) 是以民出離埃及之後，曾經住紮

安營的地方（出 14:2 ﹔ 戶口

7 ,8 ）。在丕哈希洛特及巴耳責豐

附近，其實它真正的地點何在？

是很難斷定的，因為聖經上的線

索太少，而埃及關於此地方的文

件也絕無僅有，學者們祇可推

335 



553- 554 

斷，它應在埃及的邊界上。
(2) 拿步高侵佔及破壞耶京後，有些

猶大人逃至米革多耳地方避難，
並陷入外邦人的邪神敬禮，而受

到先知的責斥（耶44: 1; 46:14)' 
且在一篇報告埃及將被毀壞的神

諭上亦提到米革多耳（則 29: 1 O; 
30:6 ）。學者們皆以為上述兩城市

同為一個地方，但在確定它的位
置時，卻遇到了不可解決的困

難，故祇能推斷它應在尼羅河三

角洲的東部。

553 米革達耳加得
Migdal-gad, Magda/gad 

城名，意即「加得之塔」或謂「幸

運之塔」’是猶大境內的一座城市（蘇

15:37) ，但它的確實地點至今未能證

實，學者們的意見，也大多是來自揣

度。

554 羊
Sheep, Ovis 

由於以民的祖先原屬遊牧民族，日

後雖進住客納罕許地，由於大部份是山

地和荒野，不適於耕種，是以以民仍未

能完全擺脫遊牧生活。而遊牧生活，所

牧養的主要牲畜即是羊。是以在聖經內

關於羊的記載，可說相當豐富。希伯來

文為每一種羊，如公山羊，母山羊，公
綿羊，母綿羊等，都有獨特的名稱﹔而

且羊的種類也相當多，如申 l 4:4,5 所

載，許可吃的羊，就有綿羊、山羊、羚

羊、野山羊、臆羚和野羊等數種不同的

羊。至於為人所熟知的羊的一般用途，

如羊肉和奶可供人飲食，羊毛、羊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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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人衣著，聖經上也都有所記載，見主義

27:26﹔則 34:3﹔申 14:4; 32: 14﹔則 39:

18 及約 31:20﹔儀 29:26﹔肋 13:47 ﹔ 31:

13﹔則 34:3﹔瑪 7: 15 等。而且在古時，

羊、牛、驢以及駱駝等，也即是遊牧時

代人的財產（見創 32:14 16 ）。此外，

按聖經所載，羊的最廣用途，乃是當祭

獻天主的犧牲品，而且在聖經中也有詳

細的規定，即在什麼慶節或機會獻什麼

羊，獻多少隻等，如祝聖司祭時應獻公

綿羊等（見出 29:10-32 ）。而且按聖經

記載：人類最早向天主獻的祭品，且為

天主所悅納的，即是亞伯爾奉獻給天主

的羊（創 4:4)

從數字方面來說最多的一次，是撤

羅滿王建成聖殿後祝賀時，曾宰了十二

萬隻羊獻於上主作和平祭（見列上8：“﹔
編下7:5 ）。另一次乃撒羅滿登極時，百

姓曾以公山羊一千，羔羊一千獻給上主

作為全矯祭（編上29:21 ）。之後，希則

克雅王，在慶祝無酵節後為與民同樂，

曾賜會眾七千隻綿羊，首領們則送了一

萬綿羊（編下30:24 ）。約史雅王在重修

聖殿後，曾賜給了百姓綿羊羔和山羊羔

凡三萬隻’為作逾越節的祭品（編下35:

7 ）﹔管理聖殿的主管送給了司祭們三

千六百隻羔羊，送給肋末人五千隻羔
羊，作逾越節的祭品。由上述數字可

知，羊在獻給天主的祭品中佔有怎樣的

位置。

由於羊與以民既有這樣密切的關

係，是以對以氏，而且對一切古代遊牧

民族的風俗、習慣，都有極深切的影

響，如剪羊毛也算一大節期，稱為剪羊

毛節，因為這好似秋收對農人為收成節

一樣（見撒下 13 :23 ）。此外，由於牧人

負責引領羊群，到有好草及水的地方，

夜間看守羊群勿為狼或其他野獸所吞

嚕，迷失的羊要找尋回來，這樣很自然

在以民以及古代中東各地，將君王、長

官比作牧人，將人民比作羊群（見撒下

24:17﹔依44:28﹔耶 2:8 ）。而且在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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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將司祭也比作牧人（見則 33:2-

10 ）。此外，連天主也自稱為以民的牧

者（見則 33:11-22﹔歐4:16﹔詠 23: 1-4; 
80:2 ）。新約內耶穌也清楚地自稱為善

牧（若 10: 1 8，參閱瑪26:31 ﹔伯前2:25 ﹔

希 13:20 ）。因而繼耶穌在世管理教會的

宗徒也稱為牧者（弟 4: 11 ），他們中的

首牧即為伯多祿（若 21:15-17)

見 2138 逾越節（巴斯卦羔羊）、 201 天主的

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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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下3: 1,32 ﹔ 12:39等處記載：在耶

京東北，有一城門名叫羊門。這門之所

以得名，大約是因凡獻於上主的羊，通

常由這門進入聖殿﹔事實上這門即在聖

殿的東北角，離聖殿很近。之後，大約

在黑落德時代，在進門的右邊，建有一

水池，希伯來文名叫貝特區遠，大約是

為方便洗詩集獻作犧牲的羊而建立的。若

5:2 曾記載這一水池，不過因希臘文省

略了一「門」字，因而拉丁通行本將羊

這一形容詞歸之於水池，譯作 Piscina

Probati凹，我國蕭譯本也譯作「羊
池」。其實該句經文當是：「在耶路撒

冷靠近羊門，（或在羊門附近）有一個

水池」。

見 750 貝特區達。

556 羊棧
Sheepfold, Ovile 

羊棧亦稱為羊欄，我國北部多稱為

羊濁。一望而知，是為羊居住的地方。

古時以及今臼，在巴力斯坦以及中東各

地，可說到處可以見到羊棧。所謂羊棧

通常是以石塊壘成一不太高的牆，作四

方型或圓型，夜間使羊在裡邊過宿，一

來以防備野獸，二來防匪偷竊，是以夜

問也常有牧人醒竊看守羊群。新約裡耶

穌自比善牧，是以他所立的聖教會亦比

作羊棧。耶穌曾說：「還有別的羊不屬

這一棧」（若 10:16 ），也即是說還有其

他不少民族，不認識天主，未加入教

會，耶穌要把他們領回來，屬於一個羊

棧，也即是引人進入聖教會，屬於耶穌
善牧。

557 羊皮卷
Parchments, Membrana 

公元前 300 年左右，羊皮代替易壞

的紙草紙的用途，在希臘及羅馬帝國己

是相當普遍。當時主要出產這種羊皮紙

的地方是培爾加摩城，故此現今歐洲不

少國家仍以此城之名來代替羊皮紙，但

事實上遠在波斯帝國時代，就有人利用

它來作書寫的工具，這已被考古學者加

以充分的證實。

羊皮紙泡製的過程，是先將獸皮浸

入石灰水中，然後以浮石刮去皮上的毛

及附帶的肉片及油潰，再將乾淨的皮革

伸張於木架框中，以避免皺紋的出現。

曬乾後，再塗以鋁粉，即成為可以書寫

的皮紙。它的貴賤要看皮革的細緻或粗

糙而定，普通以山羊及綿羊的皮紙最

貴，豬牛皮紙則次之。它的色澤有白、

黃、或綠紅色之分。白色是皮革的自然

色澤，黃色及綠紅色是塗以蕃紅而成。

此後者之目的是為使金銀色的字，更為

顯亮奪目。

這種羊皮紙對聖經的抄寫、傳播及

保存，有著莫大的貢獻，後人所發現的

聖經抄卷，大都是羊皮紙抄卷，弟後4:

13 所說的「羊皮卷」’大概就是舊約抄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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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8 老年
Old age, Senectus 

見 967 長壽。

559 老鼠

Mouse, Mus 

老鼠在古中東可能具有妖術的魔

力，蓋考古學者在彼布羅斯的神廟中，

曾經發現一隻以玉石彤刻的老鼠。依

66: 17所說的「吃鼠肉」一事，可能與這

種邪術有關，但牠卻被梅瑟法律視為不

潔的動物（肋 11 :29) 

培肋舍特人搶劫了約櫃之後，將之
宣於阿市多得的達貢神廟中，因此而受

天主的顯罰，災難層出不窮，城人皆患

毒瘡（撒上 5:6 ）。於是決意將約櫃完璧

歸趙，並獻上贖罪的禮品，即「五個金

瘡像和五個金鼠像」（撒上6:4 ）。由此，

大部份的學者們皆認為，鼠與瘡有因果

的關係，這種意見大概是正確的，因為

就是今日科學昌明的時代，仍有不少的

例子出現，比如 1944年在海法（ Haifa)

的鼠疫中，就有不少的人身生毒瘡。

見 1632 動物、 2098 聖經中的動物。

560 肉﹝肉身l
Flesh, Caro [Body, Corpus] 

「肉」一詞在聖經上的意義很為廣

泛：

1. 在舊約中

1.1 人或動物肌膚之總稱

最基本的意義是人或動物肌膚之總

稱，即於骨駱及肉皮之間的柔軟部份

（人﹒出 4:7﹔撒上 17:44﹔約 2:5﹔動

物：創41:2-4,18,19﹔肋4: 11 ﹔ 6:20﹔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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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9-20 ）。動物之肉作為人之營養（創

9:4﹔申 12: 5,20：，依 22: 13 ），作為對天

主的祭品（耶 11: 15﹔蓋 2: 12) 

1.2 代表整個身體

肉既然是身體的主要部份，有時

「肉」亦代表整個身體（戶 8:7﹔列上21:

27﹔德 2:4 ），中國有「走肉」之說。古

時家族之繁延，血系之關連，亦都是以

「肉」來表示：「他究竟是我們的兄弟，

是我們的骨肉」（創 37:27 ，參見肋 18:

6 ﹔ 25:49﹔依 58:7 ），「你實在是我的

骨肉」（創 29: 14﹔亦見民 9:2﹔撒下 5:

1; 19:13,14﹔編上 l 1:1 等），這與中國

的說法完全相同。

1.3 代表人的格位

一切「血肉」’是指一切有肉體的

生物而言（創6: 17﹔肋 17: 11, 14﹔約 34:

15﹔詠 136:25等），也代表人的格位（詠

63:2 ﹔ 84汀，約 14: 22 ），故此不必奇

怪，如果聖經上有時將「思想」歸於肉

體（詠 16:9：，的：2 ﹔ 84:3﹔約 14:22﹔耶

23:9 ）。由此可知在以民的觀念中，肉

身並不是由許多部份組織而成，它是一

個不可分解的整體，它亦不是靈魂的對

立相對者，因為二者都毫無區別的用來

代表整個人。

1.4 代表人的弱脆
「肉」代表人的脆弱、易朽部份，

「他們不過是血肉，一陣去而不復返的

喘噓」（詠78:39﹔亦見56:5﹔創6汀，依

31 :3 ﹔耶 17:5﹔約 10:4﹔德 14:17,18 ）。

「血肉的手臂，」意即無能的助于（編下

32:8 ）﹔格外是在與天主相比時，人之

血肉是脆弱的（依 31:3)

2. 在新約中

在新約中除了聖保祿外，大都跟隨

及利用了舊約上有關「肉」的觀念，這

亦見於谷木蘭的文件，以及後期的猶太

經師們的著作。普通「肉」字是代表整

個人體而言：「聖言成了（血）肉」（若



六畫

I: 14 ），意即「聖言成了人」。在預許
聖體聖事的言論中，「肉」代表耶穌的

身體（若 6:51﹔見 6:33 ）。瑪 19:5 引證

創 2: 24 「二人成為一體」’原文作

戶肉」。瑪 26:41 ﹒「心神固然切顧，但

肉體卻軟弱」之語，一反舊約中猶太人

的觀念，將二者對比，好似是兩個對立

的部份：心神是勇敢有力的代表，而

「肉」卻是軟弱的象徵。

血肉一詞，在聖保祿的神學上：在

新約典籍中，利用「肉」這一名詞最多

的，要算是聖保祿的著作。很奇異的，

他對「肉」卻有一種新的見解及觀念，

並且多半含有鄙視輕蔑的意義。固然間

中在他的著作上，也可以找到傳統的觀

念，比如：以「肉」來代替整個人的身

體（格後4: 1 l ﹔ 12:7 ），「沒有肉身」等

於「沒有一個人」’思高譯本亦直譯作

「沒有一個人」（羅 3:20 ）。「肉」亦代

表人的位格（格後 7:5﹔弗 5：兒，「身

體」原文作「肉」）。「肉」亦是脆弱的

象徵（格後 10:2,3 ）。除上述傳統的觀

念之外，在聖保祿有下列與眾不同的地

方：

2.1 「肉」是現世及純本性的代表

「肉」及世界有時竟無區別的通用

（迦 6: 14 ）：「凡屬於耶穌基督的人，已

把肉身同邪情和私慾釘在十字架上了」

（迦 5:24 ）﹔「世上的智慧」（格前 l :20 ; 

3: 19 ），就是按肉身的智慧（格前 l : 

26 ）。「存留在肉身內」（斐 1 :24 ），就

是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按照人純自然的

本性及現世的規律的生活（迦 2:20：，斐

1 :22 ）。但是教友們已因著聖洗聖事而

進入了一個新的生活範圈，即神性的範

圍（羅 7:5 ﹔ 8:9 ）。故此教友們雖在肉

身內生活，卻是行走於世界的天上居民

（格後 5: 1-6 ），這好似造成了教友生活

的矛盾。

2.2 天主的敵對者

既然在聖保祿思想、中，肉身和世界

560 

有同樣的意義，因此肉身猶如世界亦成

了天主的敵對者，肉身與世界有密切的

關係，而這個世界是墮落的世界，罪惡

的世界，它的有權者（格前6:2 ），它的

神（格後4:4 ），它的精神（格前2: 12) ' 

它的蒙學倫理（迦4:3﹔哥 2:8,20 ），都

是與天主絕對相對峙的，按肉身而生活

與在「主內而生活」是背道而馳的。在

迦 5: 19-21 ’保祿敘述肉惰的罪惡，竟

達十五種之多。保祿責斥格林多的教

友，仍是不完備的教友，因為他們仍是

屬血肉的人（格前 3: 1-4 ）。「服事自己

的肚腹」的人（羅 16: 18 ），由上下文可
知，並非指貪食而言，亦不是指情慾之

罪而言，而是說那些好事爭論，立惡、表

引人犯罪，失落信德的人而言。迦 3:3

「你們以聖神開始了，如今又願以肉身

結束嗎？」是說不應再重守古猶太人的

法律。「血肉的智慧」是人自滿白大，

依恃自己的經驗智識（哥 2: 18 ），是依

靠自己而不依靠復活死人的天主（格後

I :9 ）。故此這種心情應完全草除，「為

使一切有血肉的人，在天主前無所誇

耀」（格前 I :29) 

2.3 與罪惡的關係

雖然上面說過，肉身是天主的敵對

者，但是聖保祿卻沒有跟隨晚期希臘哲

學的二元論說法，雖然表面上好似他利

用了二元論的解釋，來表示肉身與靈魂

在人的本性上，是兩個相對峙的原則，

好似罪惡是由肉身而來，功德則由靈魂

所生。保祿以肉身相似一個有格位的權

勢，有它的願望及思想（羅 8:6﹔哥 2:

1 8 ），與聖神作厲害的鬥爭（迦 5:

17 ,24 ）。有它的邪行（迦 5: 19 ），引誘

教友隨其生活（羅 8: 12 ）。但是它導人

於喪亡，聖神卻導人於生命（羅8: 13 ）。

雖然保綠利用了這些說話的方式，但實

際上他在這一點上，完全跟隨了舊約上

的傳統思想：肉身亦是天主所造，故它

的本質是好的，它與罪惡的連繫不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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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亦不是必需的，因為連義人、善

人都要在肉身內生活（格前 6: l l 等）。

保祿本人並不是肉身的敵人，他是在強

調人的肉身由於原罪（見羅 5：卜 12 ）的

禍根，已陷於放蕩不羈的狀態，成了罪

惡的奴隸。而這種原罪的結果，表示在

人的自私，貪圖無厭，在過度情慾的恣

意享受，因此，肉身便成了罪惡的工

具，而非罪惡之原因。這種人體內放蕩

不羈的形態，只有以天主的神，以愛

情，以在基督內的革新，來戰勝克服。

因此我們可以說，在聖保祿論肉身的言

論上，聖教會找到了原罪的答案，它的

存在及後果。

561 肉身

Body, Corpus 
見 560 肉。

562 肉身復活﹝死人復活、

復活l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Resurrectio Mortuorum 
[Resurrection, Resurrectio] 

肉身復活的道理，在舊約上是很晚

才出現的，這是絕大多數的聖經學者所

承認的事實，雖然也有些人強調其反

面，並且引經據典地，對自己的主張加

以證明。但是他們所引證的經文，大都

是不太清楚及注解有問題的地方，是現

代的學者，以客觀的態度所不能接受

的。

1. 舊約
有些人以為舊約對復活最早的證

明，應首推依 24,27 兩章。他們以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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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冗長的篇幅中，它的中心思想應是：

天主在消滅了以色列百姓的一切敵人之

後（依 26：日， 14 ），要使以民的亡者再

生（依26: 19 ）。這些人將沾享默西亞的

救援，及上主百姓的光榮於耶京，在那

裡將再無死亡。這種解釋看來似乎是依

撒意亞先知，已很清楚的指出了死人復

活的道理。其實不然，先知所說的亡

者，是指那些當時不認識真天主的外教

人而言，他們將回頭（復活）認識真

主，歸向聖京耶路撒冷，或謂充軍的以

民將重歸故里。換句話說，先知在預言

以民的復興壯大，因此，思高學會在解

釋依 26: I l 時，也只能說「暗示死人將

來的復活」，而不是死人復活的直接明

證。

則37: I 4 ，更不能I視為肉身末臼復

活的證據，因為先知是在以寓意的文筆

一枯骨復生一來預言以民充軍後的

再興。當時充軍的百姓在絕望之餘，且

不信先知的話，以為像枯骨似的以民豈

能復生（貝!J37:11 ）？這就間接說明了死

而復生的觀念，在以民的腦海中，當時

仍是不可思議的事，至少是十分模糊的

一種概念。

聖保祿在格前 15:54,55謂：正如經

上所載：「在勝利中死亡被吞滅了，死

亡！你的勝利在那裡？死亡！你的刺在

那裡？」但是聖經上（舊約）並沒有這

種說法。有人以為它是依 25:8 及歐 13:
14的混合引證’若果如此，只有在承認

依25:8是後人的加添注解，比如出於達

尼爾或更晚時代的註解，及保祿引證了

歐 13: 14 的希臘譯本的條件之下，才可

勉強說得過去，因為死人復活的道理，

只有在達尼爾時代才開始有清楚的說

明。歐 13: 14 的原文與復活的道理非但

無關，更是背道而馳，雖然它指出了天

主有權使人死而復生。

約 12:25-27 ，若僅根據拉丁通行本

來解釋，似乎是在明確的指出復活的事

實，但是這段譯文太欠妥，不能將之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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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復活的證據。原文的大意，不外是

說：上主是公義的，他必要替我伸冤。

教父們對這段聖經的解釋也不一致，聖

熱羅尼莫當然堅持確切證明肉身復活。

詠 16:9,10 的希臘譯文，多被人提

出作為復活的證據：「你絕不讓你的聖

者見到腐朽」﹔但是它的原文似乎並無

此意。至於它為新約所引證（見宗 2:

26,27 ），且所引是希臘譯本，而又有愈

來愈多的學者，認為希臘譯本是在默感

之下寫成的，故此可用來作為耶穌復活

的預示

聖經上真正關於肉身之復活的證

據，應首推達 12:2,3 ：「許多長眠於塵

土中的人，要醒起來，有的要入於永

生，有的要永遠蒙羞受辱。」達尼爾在

這理指出復活的人是以色列于民，有義

人，也有惡人，但並沒有說明是否一總

的以色列人都將復活。加下 7 : 

9,11,14,23; 14:46 ，更清楚地指出那些

為主致命，及為主戰亡的猶太人，來日

將復活起來，領受個人的賞報 永

生，但是沒有說明，是否那背教的猶太

人及外教人，也將復活。

復活觀念的來源及其基礎：首先以

民是確信天主是有生死之權的，天主可

以「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降入陰
府，也將人自陰府提出」（撒上 2:6﹔參

見詠 16:10﹔智 16: 13﹔多 13:2 ）。這種

天主能使人死而復生的信念，更有事實

的證明：厄里亞（列上 17:17-24 ）、厄

里盟（列下4:31 37 ）及厄里史的屍骨（列

下 l 3:21 ），都曾復活過死人。除此之

外，以民確信天主是至公義的天主，是

有善必賞，有惡必罰的天主，於是「報

應」的這個難題的解決，更增強了人死

後仍要復活的信念。

但是曾有不少的學者推斷，以民關

于三復活的觀念，是受其他民族的影響而

來的，比如巴比倫、客納罕、排尼基、

埃及、烏加黎特等，都曾是學者們推崇

的對像。但後來的考古家證實上述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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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皆無關於來生或復活的真實正確

的觀念﹔即使是有，也只是十分模糊不

清，不足影響其他民族的脆弱觀念。再

說如果以民的復活觀念，是受自他人

的，則何以在以民這個以宗教為生活中

心的民族問，這個死人復活的信念，遲

遲至舊約的末期才出現，這將是得不到

答案的疑難，是以今日再無人信從其

說。

2. 新約
耶穌時代的猶太人，除了撒杜塞人

之外，大都公開地相信復活的道理﹔耶

穌及他的門徒自不例外。耶穌明白提及

的，雖然只是善人的復活（瑪22:23-33 ﹔

路 14: 14 等），但是眾人復活的道理，

已包括在公審判的道理中（瑪 11 :20-24 ; 

12:41,42 ﹔ 25:31-46 等）。若 6:

”,40,44,54 ; l 1 :25,26 ，強調相信的人
將要復活。若 5 ：詣，29 明提到善人及惡

人都要復活起來的事實，宗 23:6 ﹔ 24:

15,21 亦然。保祿在他的書信上，雖然

多論及義人的復活（羅8:11,23,29﹔格

前6: 14, 15﹔格後4:14見格後5:1-10﹔斐
3:11,21 ﹔得前 4: 16 ﹔ 5:23 ），但是，既

然他亦論及到對死亡的戰勝及將來的公

審判（格前 15:26﹔希 2:14,15 ），故此

惡人的復活亦是必然的事。默示錄首先

提到神性的復活（默 20:4-6 ），後來提

到肉身的復活（默 20:11-15 ）。新約所

以多次提及義人復活的原因，因為原來

光榮的復活就是善人及義人的賞報，故

此很少提及惡人的復活（若5:28,29﹔宗

24: 15﹔默 20:11-15)

使人復活的權柄，保祿多將之歸於

曾使耶穌復活的天主（羅 8: 11 ﹔格前 6:

14﹔格後 4: 14 ），很少歸於基督。若望

卻將這種權柄專歸於基督（若 5：詣，29 ﹔

6：妙，帥， 44,54 ），他就是復活及生命

（若 l 1 :25 ）。若望認為光榮復活的條件

是：信從耶穌（若 l 1 :25,26 ），飲食耶

穌的血肉（若6：日，54 ），行善避惡（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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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 ）：保祿十分清楚地描寫了人復活

後的身體（格前的：37-44)

563 肉桂

Cassia, Casia 

在詠45:9與沒藥、沉香相提並論，

而在希伯來文上，可以代表這種香料的

名詞有二﹒其一是「基達」’是一種生

長於印度、錫蘭及馬來西亞的灌木，剝

其皮曬乾之後可作香料，而這種香料很

可能是經過阿拉伯而傳入巴力斯坦者，

其二是「刻息亞」’生長於喜馬拉雅，

其樹根經過泡製後，可作香料或乳香之

用。不過這一植物的辨認，頗有不少疑

問，是否確係這種灌木，則不可而知。

見 1419 香草、香料。

564 肋未﹝肋未人、肋未支派﹞
Levi [Levites, Levitae; Tribe 
Levi, Tribus Lev月

1. 人名
1.1 雅各伯由肋阿所生的第三個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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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35:23﹔出 1:2 ），其名之意聖

經上謂「這次我的丈夫可要戀住

我了」（創 29:34 ﹔ 35:23 ），是一

種民間的說法，其真意我們仍然

不知。聖經記載肋末的事蹟僅有

下列一節：肋末的妹妹狄納被舍

根強姦，並欲娶之為妻，肋未詐

作許諾，但條件是舍根及其全城

的男子，必須事先行割損禮。行

禮既畢，正當全城男子疼痛難忍

的時候，肋未同哥哥西默盎各持

一刀，進城殺了一切的男子，~
妹妹雪恥（創 34 章）。這種橫行

六畫

霸道的作為，曾招致雅各伯大為

不滿，臨死前下遺囑，仍未將此

事忘掉（創 49:5-7 ）。佔領聖地

後，肋末的後代，未獲得土地，

祇是散居在四十八座城市之內﹔

但在「梅瑟的祝福」上，肋末的後

代卻被另眼相看，因為它是司祭

支派（申 3 3: 8-1 l ﹔見出口： 25-

29 ）。肋未死時享年一百三十七

歲（創 46:1 l ﹔出 6: 16 ）。生有三

個兒子，即革爾雄、刻哈特、默

辣黎（出 6: 16) 

1.2 在基督的族譜上（路 3:24,29)

亦有肋末之名出現，他生於達味

之後及充軍之前，是默耳希的兒

子，及瑪塔特的父親。

1.3 宗徒兼聖史瑪竇的原名（谷 2: 13-

17﹔見瑪9:9﹔路5:27-29 ），原是

一位稅吏，其父名阿耳斐。

2 支派名及司祭職
根據雅各怕對肋未後代的咒罵（創

49:5-7 ）及梅瑟的祝福（申曰：8-11 ﹔見

出 32:25 29 ），學者們大都以為肋未支

派，原係與其他以民支派，毫無分別的

平民支派，後來才被升為司祭支派。至

於為了什麼原因及在什麼時候它得了這

種優待，沒有確實的歷史文件可考，我

們僅根據聖經的記載，將肋未支派的歷

史及它的司祭職務，簡述如下：

在西乃山第一次統計戶口時， H：力未

支派有人口二萬二千（戶 3:39 ）。他們

沒有參加敬拜金牛慎的邪神敬禮，而忠

於天主（出口：26-29 ）。可能是在這個

機會上，被選立為司祭支派，以代替全

體以民的首生子，向天主奉獻敬禮（戶

3:40-51 ）。從他們中，共選了由三十至

五十歲的男子八千五百八十人盡司祭職

（戶 4:39-49)

他們的地位並不是平等的，有非司

祭的肋末人，司祭肋末人及大司祭之
別。只有亞郎家族的後代有權任司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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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中首生子任大司祭（見申 17:9,18 ﹔

24:8; 27:9﹔蘇 3:3 ），其他的人都是普

通的肋未人。這些人的職務是在舉行祭

禮的時候，來扶助及伺候司祭們，大都

是些雜役的工作（戶 3 :6-8 ）。以民在曠
野中紮營時，這些人距離帳幕最近，他

們分居在帳幕的西、南、北三方面（戶

3：刃，凹，35 ），而梅瑟、亞郎及他們的

司祭家族，﹛古有東西的帳幕入口處（戶

3:38 ）。他們並負有張搭或拆卸及搬運

帳幕的責任（戶 3:26,31,36,37 ）。

達味重新組織肋末人（編上 23

26 ），將滿了三十歲的三萬八千肋末

人，劃分為四個班次，各服不同的職

務，其中第一班有二萬四千人，他們主

管聖殿的器血及寶藏（編上 9:26 29) , 

收藏供物、什一之物及奉獻的聖物（編

下31:12 ），洗t條及整理作全熔祭祭品用

的畜牲（編下29:34 ），將犧牲的血遞給

司祭（編下 30: 16 ），照管烤祭餅（編上

9：訓，32 ）。有時幫助人宰殺逾越節的羔

羊（編下30: 17 ）。第二班有六千人，任
職長官和判官（編上 23:4 ）。第三班有

四干人，負責守衛聖殿的門戶（編上23:

5 ）。最後一班亦有四千人，當任歌詠

演奏（編上 23:5)

肋末人服務的年齡，自二十五歲開

始作些較輕的工作（戶 8 ﹔ 24 ），自三十

歲始作真正服務聖殿的工作（戶 4

3，刃，沛，35’”，43,47 ），五十歲退休，
但仍可自願地作些輕鬆的工作（戶 8:

25,26 ）。他們既是獻於上主的人，故沒

有自己的土地，祇分得了四十八座城

市，十三座為可祭城，三十五座為肋未

城，分佈於整個巴力斯坦（戶 35: 1-8 ; 
蘇21 ）。他們藉全體以民所獻的什一之

物而生活（戶 18:24 ），但肋未人又應將

自己所得的十分之一，獻給司祭（戶 18:

26) 

見的什一之物、 379 司祭城、 566 肋未

城、 774 亞郎。

565- 566 

565 助末人
Levites, Levitae 

見 564 肋未。

566 肋未城﹝司祭城﹞
Levitical Cities, Civitates 
Leviticae [City of Priests, 
Civitas sacerdotalis] 

在舊約裡，特別有三處（戶35: 1-8 ; 
蘇21﹔編上6:39-65 ）記述了為肋未人所

劃分的城，因而那些城稱為肋未城或司

祭城。從戶 34: 16,29的記述，得知以民

十二支派，各有各支派的族長分領土

地，唯獨肋未支派沒有，囡為為肋末人

天主另有安排，即由以民各支派所得的

土地內，給肋末人劃分四十八座城，其

中包括六座避難城。所謂城，不只狹意

地指只可供居住的城，而且也包括城周

圍可供畜牧的四郊地區，約一公里之遙

（戶35:2-7 ）。天主的這一規定，按蘇21

章的記述，都一一予以實行了。按蘇21

章的記述，肋末的後裔中分得了城的共

有三個家族，即刻哈特家族，革爾雄家

族及默辣黎家族。刻哈特家族分得了二

十三座城，革爾雄家族分得了十三座，

默辣黎家族分得了十二座，共四十八

座，其中包括六座避難城，即每一家族

分有兩座（見蘇 21:13,21,23 ，泣，36，兒，

又參閱編上 6:42,52 ）。不過，所謂「肋

未城」或「司祭城」’並非說該城整個

地區只屬司祭和肋末人，如猶大境內的

赫貝龍或厄弗辣因境內的舍根等名城，

其中一定也有猶大或厄弗辣因支派的後

裔。而所謂「司祭城」或「肋未城」

是說上述諸城司祭和肋未人有權利居

住，非肋末人不得干涉或甚至加以拒

絕。肋末人之所以未能如其他支派分得

地土，是因為「上主自己要作他們的產

業」（申 18:2﹔蘇 13:14,33 ）。可祭和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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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人由於所盡的職務，獻祭與服務聖殿

一一大約困在較早時，即敬禮上主的事

尚未集中於耶路撒冷時（耶路撒冷在達

味時尚為耶步斯人所佔據，撒下去6 ）以

民在不少其他地方，或每一支派在每佔

一地區時，即在該地舉行敬禮上主的

事，因而在各地使住有司祭和肋末人。

當敬禮上主集中於耶京後，尤其在以民

由充軍地歸來後，耶京成為敬禮上主唯

一的地方，因而司祭和肋末人自然多居

住在耶京和耶京附近，（如若翰的父親

匣加利亞，居在耶京附近的猶大山區，

路上39 ）。這樣過去所謂司祭城或肋未

城，便成了歷史上的名稱。從這些稱為

司祭城或肋未城的地方看來，都是相當

古老的地方，為此，是一有力的明證：

在較古時，以民曾在各支派，以某地為

敬禮上主的地方。

見 2535 避難城。

567 肋未紀﹝聖潔法典、司祭

法典l
Book of Leviticus, Liber 
Leviticus [Holiness Code, 
Codex Sanctitatis ; The 
Priestly Codex, Codex 
Sacerdotalis] 

肋未紀為梅瑟五書第三部書名，除

應參閱梅瑟五書條外，應參閱肋末、肋

末人、司祭、大司祭、敬禮、慶節、祭

肥、贖罪禮、法律等條。

1. 名稱
希伯來人取本書首字，稱本書？為

Vaic悶，意謂「召叫」’即天主召叫梅

瑟’藉以言II示以民祭紀之法。猶太經師

又稱本書為「司祭法典」或「祭祝法
典」’因本書所論者，皆為有關司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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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品巴的法律。「肋未紀」一名，原出自

七十賢士譯本，拉丁通行本繼續使用，
遂通行於教會內。後世各國譯本皆襲用

此名，遂成定名。本書之所以稱為「肋

未紀」’是因為選民的司祭，皆出自雅

各怕的第三子肋未支派的原故（見希 7:

4-25) 

2. 主題與內容

以色列子民既得天獨厚，蒙召~天

主的選民，在西乃山下與天主訂立了盟

約，接受了十誠與約書，形成了一個神

權政體的國家，成了一個「司祭的國

家，聖潔的國民」（出 19:6），那末，他們

應以聖潔的生活把自己獻於天主，但因

人的本性有靈魂和肉身，尤其人是社會

的動物，只有內心的虔敬不夠，外面也

應有所表現，如舉行各種祭獻的儀式，

慶祝不同的慶節等，以表達人對天主的

敬心誠意。本書即為此而作，猶如我國

古時祭天配祖的種種儀式和禮規，載於

禮記中﹔同樣，肋未紀也可說是以色列

人的禮記。本書除了記述為恭敬天主當

守的慶節，舉行的各種祭獻儀式外，還

制定了祝聖司祭的儀式，以及司祭們應

盡的義務，和所享的權利。因為以民雖

然成了「聖民」’為人類擔任司祭的職
務，但他們究竟不能人人都是司祭，所

以肋未支派特被召選來替全以民擔任司

祭的職務。雖然以民有司祭代他們行

祭，但他們全體究竟是一「司祭民

族」’所以也有他們應盡的司祭義務，

在「司祭法典」內，對他們也不能不規

定一些應守的潔淨法律，以衛護他們的

純潔信仰和聖潔生活。所以祭爾巴、司祭

與民族原為一體，不容分離（希 5: I) ' 

故在「司祭法典」內，常是三者相提並

論，這也是本書上下一貫的中心思想。

准此，本書大致可分為四段：第一段：

祭租的法律（ 1-7 ）：第二段：司祭受職

禮（ 8-10 ）﹔第三段：潔與不潔的規定

(11-16 ）﹔第四段：聖潔的法律（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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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最後一章可視為附錄，討論誓顧

與什獻儀。

3. 作者
本書既是梅瑟五書之一，當然本書

的作者應為梅瑟（詳見梅瑟五書作者

條）。說梅瑟為本書的作者，並非說現

有的肋未紀全是出於梅瑟之手，而只是

說，它的淵源是出於梅瑟在西乃山下給

以色列子民所制定的法律。如眾周知，

人為的法律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應隨

時代的需要，環境的變遷，加以改進和

修正，尤其宗教禮儀，更是與時俱進

的。以民在曠野與在客納罕地所處的時

代與環境不同，自然所遵守的法律，與

所奉行的禮儀也不能一樣。不過，所謂

演進與改變，也只就其形式而言，其固

有本質，則始終如一。聖教會的「彌

撒」聖祭禮儀的演變，可為此事作最好

的例證。

本書中確實有些法律，暗示以民已

進入了客納罕地，並且尚有一些法定制

度，如幣制（ 5:15 ），貧富祭獻的規定

(5:11-12 ﹔ 12:8 ﹔ 14:2 卜32 ），都不是在

短期中可以形成的。事雖如此，但不能

固了這些後期的法律，便推翻本書的作

者為梅瑟的學說，而主張本書是充軍期

間，在厄則克耳司祭兼先知領導下，所

創辦的「司祭學院」所編輯的一部「司

祭經卷」。因為在目前的肋未紀中，有

許多法律所用的術語和所論的題材，都

是屬於梅瑟時代的，如 4: 12 ; 8: 17 ; 9: 

1 l ; 10: 14 ; 13:46 ; 14:3,8 ; 16:22-28; 
17:3 ﹔ 24:10,14,23 ，都記載當時的民眾

尚住在營幕裡’ 14:34 ﹔ 18 汀，24 ﹔ 19:23 ﹔

23:10; 25:2 ，明載民眾尚未進入客納罕
地﹔此外，尚有許多法律討論會幕之

事，這都足以證明這些法律產生於以民

尚在曠野的時代。最堪注意的是其中有

些法律，如將時代移後，反講不通，如

17: I- 7 內所有的條文，只有以民在曠野

中漂流時可以遵行，更何況身為立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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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民族領袖梅瑟的使命，是使以民敬

拜上主為自己唯一的天主，且藉以民會

眾的名義與上主訂立盟約，不能不對敬

拜上主的禮儀有所規定。敬拜上主的禮

儀，豈能少了祭班，所以梅瑟必然制定

了一些祭耙禮儀，使以民不循外教人的

習俗，而依照天主藉梅瑟所定的祭儀來

祭記（ 17:1-7 ）。有祭靶，便不能沒有

司祭一職，是以梅瑟在亞郎家族內建立

了一特殊的司祭制度，規定了他們奉職

的權利和義務，為猶太教奠定了永久的

基礎，這可由以民早期的史書，對亞郎

司祭職的承認獲得證明。見蘇14: 1 ; 21: 

4﹔民20:27-28﹔撒上l :3 ; 2:27-28; 21: 

6 ; 22: 1 l ﹔撒下 8: 17 等。
由此可以斷定梅瑟在曠野裡為以民

實在規定了一些祭租的條文，且書寫在

典冊上，以為法式。後世的立法者或司

祭以這些條文，奉為準繩，創立新法，

或按時代與環境的需要，對舊法有所修

正或增刪，自然也用了大立法者梅瑟的

名義。所以肋未紀內所有的法律，或直

接或間接出於梅瑟之手，即謂肋未紀為

梅瑟所著，有何不可？

4. 重要意義

肋末紀雖然是記述些瑣碎的禮儀，

而這些禮儀在現在又都成了過去，但仍

具有其雙重的重要意義：

4.1 我們知道以民是天主特選來祭祖

自己的民族，但他們如何祭租了
天主，這問題只有肋未紀能給我

們一個完備確切的答覆。以民既

是一個「司祭民族」，他們的歷史

是一部宗教史，如果我們不認識

肋未紀，對於以民大部份的歷

史，也就無法明暸。

4.2 本書所記載的一切祭舵和禮儀法
規，雖然都是暫時性的，因為舊

約的祭獻和慶節，只是「未來美

物的影子」（哥 2:17﹔希 10: 1); 
並且這一切禮典的本身也決不能

345 



568 - 572 六畫

除去人罪，而能在幫助百姓激發

他們的信仰和希望，期待默西亞

來賜與他們救贖的恩寵﹔救主一

來，以他自作犧牲的祭獻，救贖

了全人類，舊約的一切禮儀和法
規也隨之廢除，但本書為新約的

教會仍有其永久價值和意義，因

為本書一再勸諭：「你們應是聖

的，因為我，上主你們的天主，

是聖的」（ 1 7-26 十章內，凡四十
七次），這句話不但是向舊約的

司祭說的，也屢次是向以民百姓

說的。以色列子民，因為有天主
藉會幕，藉雲彩住在他們中，他

們就應如此聖潔﹔如今我們所有

的，不是陰影，而是陰影的實體

一耶穌基督，他是無罪的羔

羊，生活天主的兒子，不用會

幕，不乘雲彩，而是親自住在我

們中間，我們更該是如何的聖

潔，才能使天主的聖名獲得相稿

的尊榮，而不受污辱呢？所以聖

教會第一任元首聖伯多祿即以此

語勸勉當時的信徒，並稱他們為

「特選的種族，王家的司祭，聖潔

的國民，屬主的民族」（伯前 l : 13-

16 ﹔ 2:9-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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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9 肋未遺囑
Testament of Levi, 
Testamentum Levi 

見 44 十二宗祖遺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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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0 肋阿

Leah, Lia 

女人名，意思是「野牛？」或「羚

羊？」。
是拉班的長女（創 29:16-17) ，雅

各伯受騙於拉班娶之為妻（創 29:23-

2 8 ），給雅各伯生了下列諸于．勒烏
本、西默盎、肋未、猶大（創 29:31-

3 5 ）、依撒加爾、則步隆及女兒狄納

（創30:17-24 ）。她的辦女齊耳帕生了加

得及阿協爾（創30:9-13 ）。上述諸子後

來各成為支派，史家稱之為「肋阿系支
派」。聖經上沒有提及她死亡的消息，

我們祇知道她在雅各伯赴埃及之前已去

了世，被葬在瑪革培拉的山洞中（創49:

571 肋沙

Lasha, Lesa 

是客納罕人的邊疆城市（創 1 0: 
19 ），它的位置至今未能確定，熱羅尼

莫以為它就是希臘時代的加里洛厄城

( Calirroe ），在死海的東岸，但亦有人
以為按照聖經關於客納罕人邊境的記

載，它似乎遠在聖地的北部，可能就是

丹城（民 18汀， 14,27,29)

572 助巴納
Lebanah, Lebana 

人名，意謂「白色的」’是一位獻

身者。他的後代在充軍之後，同則魯巴

貝耳臼巴比倫返歸聖地（厄上 2:45﹔厄

下 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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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 肋啥竇（人）
Lehabim Laabim 

按聖經「民族名單」的記載，是出

於米茲辣殷的一個民族（創 10: 13﹔見編

上 1: 11 ）。至於它確係何種民族，我們
不得而知，近來有不少的學者以為它就

是後來的利比亞人（見編下 12:3 ﹔ 16:8 ﹔

鴻 3:9)

574 肋慕耳

Lemuel, Lamue/ 

在鐵書的最後篇附錄上，有一篇

格言，是母后教導自己的兒子，瑪薩的

君王肋慕耳的格言。其內容是君王應如

何戒絕酒色，秉公行政及衛護弱小。惹

人注意的是聖經上將長篇的訓言，放在

女人的口中，實屬創舉。其次是肋慕耳

一名在全部聖經上祇見於此（竅31: 1) , 
希臘譯本又將其故意地刪去，古代的解

經學者毫不遲疑地認為，他就是撒羅滿

君王，但後來的人卻以為這位瑪薩的君

王肋慕耳，是與撒羅滿迴然不同的人

物。那麼，他可能是依市瑪耳的後代

（見創 25:14﹔編上 I :30 ），因他的格言

為以民所熟悉，故被收錄在聖經內（見

列上 5: 10﹔耶 49:7﹔約 2: 11 等）。再者
這篇格言充滿阿拉美語風，此證它是後

期的作品。

575 肋特客

Lethek, Dimidium cori 
見度量衡幣制與公制比較表。

573- 578 

576 肋哭興
Letushim, Latusim 

是亞巴郎晚年的妻子刻突辣所生的

後代，屬阿拉伯民族（見創 25:3 ）。他

們所居住的地方，應在阿刺伯北部地

區，但至今無法確定。

577 臣僕

Servant, Servus 
見 71 工人。

578 自然、本性
Nature Natura 

聖經的作者並非自然科學家，他們

著作傳授的目的也並非自然界的奧秘原

理。但是古以色列人對自然萬物的觀

察、判斷及評價，卻比其他任何古代民

族都勝一籌，因為他們對自然萬物驚奇

感嘆之餘，總沒有忘記將它們密切地與

造物大主聯繫起來（見大自然的讚詩，

詠 8﹔ 19 ﹔ 29 等篇）。也正因此，在全

部舊約上，「自然」或「自然界」一詞是

找不到的。自然界的一切都是造物大主

的化工，是造物主的全能、智慧、慈愛

的表示。它不期然地導致人類對造物主

天主，表示五體投地的佩服景仰（約38-

41 ﹔鐵 8:22-31 ﹔詠 104﹔瑪 6：訝，28 ）。

其他一切自然界科學解釋的原理、規

則，於舊約的作者完全是無關緊要，或

極端次耍的，因為一切的一切，都由天

主而開端，而終結，而獲得答案。

在新約中：相反地，新約卻將自然

本性與天主的作為，劃出了清楚的界

線，或更好說，作出了明確的對比。至

少有兩個希臘文的詞句，以代表我們所

說的自然或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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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Physis ：這個字的基本意義是「生

長的過程」。是以它亦代表著一

切經過這種過程而存在的生物，

亦即是順應自然本性的有生物體

（見羅 11:21,24所說的順性與逆性

的橄欖枝）。一切的飛禽走獸，

爬蟲水族，都有自己的自然本性

（雅3:7 ，注：思高譯本末將「自然

本性」清楚地譯出）﹔甚至天主也

有他自己的自然本性（伯後 1 :4 ）。

人身的每一個肢體亦有其自然的

本性用途（羅 l :26-27 ）。人生有

自然本性的規範秩序（格前 l 1: 

14 ）。人與畜牲按本性也各自有

別（伯後 2:12﹔猶 10 節）

(2) Psyche ：它的意義並不是簡單地指
生命或靈魂，而是指有生物體的動

力、感觀及情感的生命力而言。是

與生俱來的自然動力，它的反面是

神性的生命﹔也就正如格前的：44

所說的，「屬生靈的」身體之輩f屬

神的」身體然，前者屬自然界，後

者則屬於超自然界。

自然界的本性與超自然界的聖寵，

是迴然不同的。按本性生來就是猶太人

與外邦人，也是不同的（迦2:15﹔羅 11:

21,24 ）：前者受盟約法律的約束，但拯

救他的並非法律的本身，而是因著對耶

穌基督的信仰（迦 2: 15 ）：後者雖無盟

約法律的約束，卻亦知按其本性來遵守

法律（羅 2:14-15,27) 。

一切的人生來（意即按本性）就是

天主的義怒之子（弗2:3 ）。都自然地是

敗壞的人類的一份子（羅 5: 12-14 ; 7 
2 3 ）﹔也正因此，一切自然本性的人
（恩高譯本作：「屬血氣的人」），皆不

能受天主聖神（格前 2: 14 ），二者（本

性與超性）是迴然對立的。故此人之得

救並不是因著自然本性的改良，而是由

於水和聖神的重生（若 3 :5-6 ），「成為

有分與天主性體的人」（伯後 l :4 ），才

可以「和他（耶穌基督）一同坐在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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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2:6 ）。換句話說，我們祇有放棄及

死於現世自然本性的生命，而重生復活

於超自然的神性生命，才是我們得救的

唯一門路（格前 15:44-49)

579 自由

Freedom, Libertas 

自由在聖經上的意義有三：人身的

自由，意志的自由及基督徒的自由，今

分述如下：

1. 人身的自由
這種自由亦有人謂為外在的或政治

上的自由。以民被天主由埃及一一為奴

之家拯救出來（申 7:8 ），其所爭取的就

是這種外在的自由，它的反面就是不自

由的奴役。後來以民安居於聖地之中，

雖然也有奴隸的制度，但總比當時其他

鄰國要寬鬆的多。且聖經上不時提醒人

應釋放奴牌（出 21:2,26﹔申 15: 12 14 ; 

肋 19:20 ﹔ 25: 10﹔耶 34:8-9﹔則 46:1 7 ; 
依 58:6等）。基於耶京的破壞及以民的

充軍（列下 25 章﹔編下 36:17-21 ）而成

書的哀歌，完全是一篇感人肺肺，對自

由之喪失的哀弔。其後瑪加伯弟兄起而

奮戰爭奪的，亦是政治上的自由，因為

無政治上的自由，便亦無宗教自由之可

言（見加上 l :41-49 ; 2: 19 等﹔ 14:29 ﹔

2日下 3: 1 等﹔ 6: 1 等）
在新約中爭取政治自由的時代已成

過去，耶穌明言他不是一位狹意的民族

主義者，他不是猶太人的解放者，而是

全人類的救星（瑪詔”，路 24:27﹔若

4: 12 ; l 1 :52 等）。他的態度是「凱撒的

應歸於凱撒」（瑪 22:21 ）。至於釋放奴

役的運動，是後期教會的工作﹔在初期

的正在萌芽中的教會，是顧及不到這一

點的。

2. 意志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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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稱為內在的自由，這種自由是人

類倫理行為的基礎，也是來日受賞或受

罰的依據。原祖父母在犯罪之前據有這

種意志自由（創 2:17) ，犯罪之後的人

穎仍然沒有將這種自由喪失，在西乃山

下的以民可以自由選擇生命或死亡，祝

福或詛咒。他們自由地選擇了「生命」

（申 30: 19 ）。先知們不斷地大聲疾呼以

民不應妄用自己的意志自由（依 l : 19 ; 

耶 l I :8 等），「能犯法而未犯」的人，

才是有福的（德 31 :10 ）。

新約中亦強調人有選擇善惡的意志

自由，「多少次我願意聚集你的子
女．．．．．．你卻不願意」（瑪 23:37 ）。耶穌

寧願受苦死在十字架上，而不顧平涉人

的自由意志，人能妄用自己內在的自由

作出惡事，比如猶達斯之負賣耶穌。聖

保祿亦清楚地指出人之接受基督宗教的

信仰與否，完全在乎人的自由意志（格

後 5:20 ），而不能強迫（宗 13:46 ﹔ 18:

6﹔鐸3:10 ）。固然天主的聖寵可以感動

人心，在不侵害人意志自由的範圍內，

使人合作（宗 9: 15 ﹔ 22:14 等﹔迦 1:19 ﹔

斐 1:29﹔羅 9:16﹔斐 2: 13) 
那些妄用自由而不斷犯罪的人，漸

漸地會使自己的自由意志受到魔鬼（瑪

曰： 19﹔若 13:27﹔宗 5:3 ）、世俗（若一

2: 15 ）、自己的衰弱（ f,馬 26:41 ）及私慾

偏惰的侵害（羅 8:7﹔弗2:3 ），致使「我

所願意的善，我不去行：而我所不願意

的惡，我卻去作」（羅 7: 19 ）。雖然如

此，每人仍應為自己自由意志的行為負

全部的責任 (ll億 25:34﹔羅 2:5﹔格後 5:

10﹔迦 6: 1: ，雅 2:14 等），這正是馬丁

路得所不顧接受的。

3. 基督徒的自由

這是基督給我們帶來的空前絕無的

自由。聽耶穌的話就會使我們獲得真

理，真理使我們獲得自由（若 8: 3 I -

36 ）。「主的神在那裡，那裡就有自由」

（格後 3: 17 ）。它使我們脫離原罪（羅6:

580 - 581 

17-20 ）及本罪的束縛（羅 7: 14 ），脫離

永遠的死亡（默 2: I 7 ; 20:6,14; 21:8 ; 
格前的：26 ），脫離魔鬼的奴位（~恥：28

等﹔ 12 ：泣， 17: 18﹔路 13: 16 等﹔宗 16:
18﹔默 20:3 ），及肉慾的統制（羅 8:5-

9﹔迦5: 17等），它使我們不再受舊約法

律的約束（羅 6: 14﹔迦 3:23﹔羅 7:6 ）。

雖然教友們的蒙召是為得到自由

（迦 5: 13 ），但不可誤以此自由而度放縱

無束的生活（伯前2: 16 ），因為「主所釋

放的人．．．．．．就是基督的奴隸」（格前 7:

22 ），就應守基督的法律（格前9:21 ）。

換句話說，基督徒的自由，是「服役的

自由」’是「愛德的自由」（格前 8:9) ' 

是「不受私慾約束的自由」（羅7:24-25 ）。

580 自由人
Freedmen Libertini 

耶京某一會堂的會友，祇見於宗6:

9 ，非固有人名，為此，思高譯本正確

地譯作「自由人」。這些人大都是在羅

馬獲得白由的猶太人的後代，他們原是

在公元前63年被龐培大將擴往羅馬的猶

太奴隸，但在羅馬不久後，重獲自由，

故稱為「自由人」。有些且獲得了羅馬

的公民權，這批人當然願意在耶京會堂

中，有自己的代表及自己的會堂。

19日仆”4 年間，在耶京放斐耳的
南端，曾被考古學者發現一古會堂，按

在此會堂中掘出的以希臘拼音寫成的文

件來斷定，很可能它就是宗 6:9 所說屬

於「自由人」的那座會堂。

581 至高者

Most High, A/tissimus 
見 190 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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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 

畫

舌［~~語l
Tongue, Lingua [Calumny, 
Calumnia] 

舌頭，在聖經上似乎是一個有害的

肢體，至少它是不太被重視，原來因著

舌頭顯出人心的邪惡（接 10:31; 17:4; 
詠曰：4 ）。舌頭的特殊罪惡，有說謊，

即詭詐的舌頭（詠120:2” 3 ﹔ 109:2; 52: 

6﹔素3: 13﹔鐵26:28等），一口兩舌（德

5:15-17 ; 6: 1; 28: 13 ），及失言的舌頭

（德26:28 ）﹔其次有驕傲自大（詠 12:3

4 ），及欺騙等（米6: 12 ）。舌頭的過失

是人人避免不了的（德 19:17) ，因此，
舌頭是一把可怕的利劍（德 28: 14-1 6 ; 

37:16-18 ）。它猶如一條鞭子（約 5:21 、
德 26夕， 28: 20 ），一把利劍（詠 57:5;

64:4﹔德28:21 ），待射的弓（耶9:2) ' 
有毒的箭（耶 9:7 ）。它能造成很大的損

害（德 28:13 16 ），能致人於死地（籤

18:21 ; 5: 15 ），使人喪亡（詠 64:9﹔耶

18: 18﹔德23:8 ），所以人應謹守唇舌，

（德4:34 ）﹔惟有講實話的唇舌才可以永

垂不朽 0至 12:19)

舌頭亦有它的喻意，比如：海灣

原文作海舌，（蘇 l 5:2,5 ; l 8: 19 ; 
依 11:15 ），金條一原作金舌（蘇 7:

21,24 ），火舌（依 5:24﹔見宗 2:3 ）。

在新約上，舌頭是一個善誇的肢體

（雅 3:5,8 ），能製造許多罪惡（雅 l :36; 

3: 1 12﹔伯前 3: 10 ），可以煉原（雅 3:

于6 ）。整個雅各伯書關于舌頭的理論方

面明顯是受了舊約智慧書深刻的影響。

見218 巴貝耳塔、 2257 語言神恩。

583 色阿﹝斗l

一種固體的容量，多為量麵粉之

用，等於一個「厄法」的三分之一（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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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撒上 25: 18﹔列下 7: 1 ，峙， 18)
這個容量的名稱雖亦被用於新約（瑪13:

33 ﹔路口：21 ），但是沒有指這個容量的

確切數目，是以現在學者們的意見仍然

未能一致。一個「色阿」大約是在八至

十五個公升之間， j思高譯本將之譯成

「斗」’並指出它等於現在的十五公
升。見度量衡幣制與公制比較表。

584 色巴、舍巴
Seba Saba 

依據希伯來文的音譯，因希伯來文

對 S 音有兩個不同字母，而拉丁文則無

分別，因而這兩字在拉丁通行本，都譯

作 Saba 0 

聖經內最早提及色巴和舍巴的是創

10汀，色巳是雇士的子孫，舍巴是辣阿
瑪的子孫，同屬含族的後裔。又按同章

28節另提及一個名叫舍巴的，是的刻堂

的兒子，而約刻堂則是閃族的後育，由

此可知色巳與舍巴（拉丁文同作 Saba)

不只是兩個人，而且分屬不同的宗族。

古今中外，尤其古時，不少地名是

由人名或宗族名而來，因而色巴、舍巴

日後也成了地名，色巴大約在雇士今厄
提約丕雅境內，而舍巴則在今沙地阿拉

伯南端。

此外，聖經上還多次提及上述兩地

名，如依43:3說天主以埃及、雇土、色

巴作贖價，即把他們交給巴比倫人，為

解救以色列人﹔又 45: 17 說，色巴的巨

人同埃及的工人和雇士商人，都將認識

真天主而歸屬於天主。關於舍巴聖經內

也曾多次提及，如約l· ]5說約伯的牲口

為舍巴人搶去。從依 60:6：，耶 6:20﹔則

27:22 ; 38: 13 等處，得知舍巴是一出產
黃金、寶石、乳香等貴重物品的地方，

因而舍巴人也善於經商，曾把他們的產

品運至提洛去銷售。此外，另一提及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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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且為人所熟知的經文，即列上 10: 1 
13所述，舍巴女王怎樣曾帶了許多隨員

及裝備了大批香料、黃金、寶石的駱駝

隊，來訪問因智慧聞名遐遁的撤羅滿

王。據解經學者的意見，舍巴女王除為

親聞撤羅滿玉的智慧外，也有藉撤羅滿

王推廣她本國產品銷路的用意，套用今

日的術語，也即為了她本國的經濟打算

盤。關於舍巴女王訪撒羅滿事，福音上

耶穌只說「南方女王」（瑪 12:42 ）。按

厄提約丕雅人傳說，這位女王，日後曾

嫁給撤羅滿王為妃，由撒羅滿和她所生

的子女，日後到了今日的厄提約丕雅。

是以今日的厄提約丕雅人，也即撤羅滿

王和舍巴女玉的後裔。

此外，聖經上也曾一起提及過色巴

和舍巴兩個名字，即詠 72:10 論及默西

亞降來時各地君王將前來獻禮。經文

說：塔爾史士和群島的眾王將獻上禮

品，舍巴和色巴的君王也都要前來進

貢。拉丁通行本將舍巴譯作阿拉伯

(Reges Arabum et Saba dona Dea 
adducent ） ，不過由此可知古時聖詠的

譯者，已經認為舍巴當在阿拉伯地方，

故有以阿拉伯來代舍巴之譯文。

585 色拉
Sela 

見 735 貝特辣。

586 色貢多

Secundus 

人名，是得撤洛尼的一位教友，曾

建臼希臘至敘利亞陪伴第二次傳教歸來的

長韓﹛宗20:4 ），他的名字來自拉丁文。

585 - 588 

587 色依爾

聖經上的一個人及兩座山的名字，

意謂「多毛的」

(1) 人名﹒葛黎人的族長，是羅堂等

人的父親，他的兒子們皆是不同

民族的創始者。昂黎人的士地為

厄撒烏所佔據（創36:20 21 ﹔編上

1 :38) 
(2) 山名：是厄東地區的一條山脈，

為厄撒烏及他的後代所佔有（創

32:3 ﹔ 33:14,16 ﹔ 36:8﹔蘇24:4﹔民
5:4等），原1毒品黎人的地區（創

14:6 ﹔ 36:20-21 ﹔申 1峙， 12 ）。西

默盎支派的五百人，曾經出征此

一地區，將之佔領，並在此地定

居下來（編上 4:42-43 ）。學者們

大都同意它就是今日的色辣山

( G. el Sera ），它起自東部的曠

野，西至阿辣巴，即約但河的谷

地，北起死海之南的赫撒谷，

( W. el Hesa ）南達希市瑪山谷。

( W. el Hismah) 
(3) 原是猶大支派北部的邊界山（蘇

15: 10 ）。以民佔領聖地時，由南

方到達此地（申 I :44 ），本想由此

處進佔許地，但為山中的阿瑪肋

克人所阻止，且受到他們的襲

擊，遭到了嚴重的損失（戶 14:

45 ）。學者們同意它就是現今耶

京西部的撒黎斯山（ Saris ），距耶

京約有十五公里。

588 色囊苛一世
Seleucus I Nicator 

色霎苛王朝創立人色霎苛一世，號

稱尼加托爾者，原是亞歷山大大帝之父

排力三世的一員大將安提約古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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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名勞狄刻（ Laodice ），公元前 355 年

左右生於馬其頓，二十餘歲隨亞歷山大

東征，加入他的「智囊團」，在遠征印

度之際，開始顯露他的才能。 324 年娶

了波斯巴特黎雅納人的女兒阿帕瑪

( Apama）為妻，次年生安提約古一世

索特爾。 323 年亞歷山大大帝逝世，大

權落於培狄加（ Perdiccas ）之手，色氏

只統率騎兵精隊，此其間，加入推翻培

狄加有功， 321 年由安提帕特（ Anti

pater ）取得了統治最重要的巴比倫省的

政權。既有了地盤，一面圖治，一面乘

各大將爭權之際從中漁利。 318 至 317

年間，安提苛諾（ Antigonos Monop

hthalmus ）與歐默訥（ Eumene ）爭奪小

亞細亞主權，色氏附和安氏，但因色氏

沒有力拒歐氏，態度有點不明， 316 年

安氏戰勝殺了歐氏後，由波斯直向巴比

倫推進，色氏怕他興師問罪，就逃往埃

及，寄居在友人仆托肋米一世處凡三

年。三年內為王服役，率領一部份陸軍

或海軍，隨王參戰。 312 年春，埃及王

在迦薩對抗安氏，派遣統治敘利亞的兒

子德默特琉（ Demetrius Poliorcetes) ' 

獲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後，分贈給色氏八

百步兵二百騎兵。色氏以這支小部隊於

同年夏，竟收復了巴比倫省﹔再乘勢戰

勝了奉安氏命統治波斯和瑪待的尼加諾

爾，遂有了這兩省的主權。是年秋，正

式建立色霎苛王朝，以「狄放斯」月（九

月至十月間）初一為紀元（巴比倫曆以

「尼散」月，即今之三月至四月間，為

歲首，故公元前 312 年，依巴比倫曆仍

為 31 1 年。因此，因所依據不同，故常

有一年的差別。）自是年以後，各地省

長相繼自稱為王，色氏亦於 305 年自稱

為王。自 305 年至 302 年，色氏一面再

向東拓展自己的領土，征服了巴特黎雅

納省（ Bactriana ），一面再與特辣克王

里息瑪苛聯盟以對抗安提苛諾。 301 年

依索（ Ipsus ）一役，安氏戰敗身亡，於
是整個敘利亞並舊日波斯帝國在亞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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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除夫黎基雅尚屬里氏外，遂盡入

色氏之手。色氏因自己的勢力已向西伸

展，乃由底格里斯河畔色霎基雅京城，

遷都至奧龍特河畔的安提約基雅城，以

便與埃及相對抗。里息瑪苛見色氏勢力

與日俱增，遂與埃及王聯盟，以圖消滅

色氏。色氏見己勢處孤立，遂與安氏的

兒子德默特琉修好結盟，辦棄髮妻，迎

娶德氏的女兒斯辣托尼切（ Stratonice) 

為妻，生女兒非拉（ Fila ），（德氏的母

亦名叫斯辣托尼切，德氏的妻亦名叫非

拉）。後不久，又與里氏和埃及王聯盟

對抗自己的岳父，與斯氏離異，隨順自

己大兒安提約古一世索特爾的要求，將

斯氏讓與子為妻，因他那時是他父親得

力的助手。斯氏本不顧意，但事已至

此，只好將就’時在 294 年左右。斯氏

給安氏生了兩個兒子，其中之一即是安

提約古二世德阿斯（ Antiochus II 
Theos ）。當時政治舞台，變幻無常，

各省郡王，今日起友，明日為敵，友則

以姊妹或女兒聯婚修好，敵則離異互相

分離，誠如達尼爾先知書所預言的（參

見達 2﹔ 7 ﹔ 8 ﹔ 11 四章，尤其 l l 章）。

288 年，德氏敵不住聯軍，自願請降，

色氏在亞洲的勁敵就只有里氏了。時機

來到，里氏的長子阿夏托肋

( Agathocles ）為鞏固父王的位，曾立大

功，里氏原已預定他為繼承人，但他的

年青愛妻，仆托肋米一世索特爾的女兒

阿息諾厄（ Arsinoe ）從中作祟，煽動丈

夫毒死了阿氏，阿氏許多友好也因此被

害。阿氏的愛妻里散德辣（ Lysandra ）原

也是仆托肋米一世的女兒，就出逃至色

氏處，希望他代己復仇。她有一兄名叫

仆托肋米克勞諾（ Ptolem巴的 Craunus) ' 

原是仆托肋米一世的長子，非貝勒尼切

(Berenice ）所生，貝氏用計引誘丈夫立

己所生的兒子繼位為王，即仆托肋米二

世非拉德爾啡。克勞諾遂出走至里息瑪

苛處，後見妹妹走投色氏，自己也來歸

色氏，希望他代妹復仇，援己恢復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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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色氏尚未決定如何進行，里氏就著

先鞭向色氏宣戰，兩人都已七十餘歲，

281 年在夫黎基雅省居洛培狄雍（ Cyro

pedion ）一役共決雌雄，里氏終不敵，

戰敗身亡，葬於離赫肋斯朋托

( Helloespontos ）不遠，自建的里息、瑪
基雅城內。色氏能有這一場勝利，也應

歸功於阿里托肋昔日的舊好作內應。這

樣除埃及外，色氏幾乎佔有了整個亞歷

山大帝國的領士。亞歷山大死後，其屬

下建立的王國，版圖最廣，勢力最強

的，當推色霎苛王朝。色氏隨亞歷山大

東征，只不過是一位無名小卒，離家凡

五十年，現已雄心得逞，願衣錦還鄉，

老死故土。得勝里氏後六月，即於 281

年底，取道赫肋斯朋托，到了里氏葬身

589 

後，巳力斯坦即屬於色霎苛王朝，奉行

色霎苛紀元（公元前 312 年狄放斯初

一），加上下述事年代全是依據這一紀

7C 0 

色霎苛王朝繼承了亞歷山大大帝遺

志，推行希臘文化不遺餘力，凡所層民

族一切生活習慣都應一律希臘化。固然

這一運動是為政治，但政治不能高於一

切，以致剝奪人民信仰生活的自由，所

以安提約古三世大帝如火如荼推行希臘

文化峙，猶太人就大為不滿。他的兒子

安提約古四世厄丕法乃繼位後，更變本

加厲推行希臘文化，猶太民族主主爭取獨

立，以衛護自己的信仰和神聖法律，遂

起而團結對抗外侮，而有了瑪加伯上下

可歌可泣的歷史敘述。見瑪加伯上下引

的里息瑪基雅。阿曼托肋的妻里散德辣 言。

見色氏未為己復仇，遂唆使兄克勞諾行

事。克氏因色氏曾許下援己取得繼位的

權利，而未見有所行動，對色氏亦大為

不滿。一日色氏入殿獻祭，克氏乘機於

祭壇前將他刺殺，遺體由其子安提約古

一世索特爾遣葬在色氏自建的海j賓色霎

基雅城內，時在280年，同年安提約古一

世繼父位為玉。其父在位凡三十二年。
色氏於 312 年建立了色霎苛王朝，

至65年為羅為帝國所滅，劃},ii;帝國一行

省，歷時凡 247 年，在位君王共二十六

位，其中除二、三位外，盡屬色霎苛後

代，色霎苛王朝的君王，不像拉哥王朝

概稱為仆托肋米，而各有自己的稱號，

參見相關名號條。在聖經內見載或暗示

的色霎苛朝代君王，除色霎苛一世外，

尚有色霎苛二世，四世，參見達 l 1: 3-

20 ; l 1 :7-9﹔加上 3-6﹔加下子7 等處。
色霎苛王朝對於世界史，沒有多大

影響，只不過是希臘帝國與羅馬帝國間

的一過渡時期，但對於猶太民族的歷史

卻有很大的關係。巴力斯坦原是夾在色

霎苛與拉哥兩王朝之間，為兩朝君王必

爭之地。自公元前二世紀初，安提約古

三世大帝（ 203年）奪得巴力斯坦主權以

589 色軍基雅

Seleucia 

在近東有八座城名叫色霎基雅，且

多是色霎苛一世尼加托爾（公元前 312-

280 年）所建立的，因而名為「色霎基

雅」’見載於聖經的，祇有屬敘利亞，

為色霎苛朝代京城安提約基雅出口商埠

的色霎基雅城。為別於其他七座城市，

因這城市為一港口，故稱為臨海的色霎

基雅城﹔又因為這城市靠近皮黎鳥斯山

(Mt. Pierius ），故又稱為皮黎雅色霎基

雅城。
色妻苛一世於公元前 305 年稱玉，

後六年建立了安提約基雅為自己朝代的
首都，同時興建了色霎基雅城為首都向

外通商的港口。此城離首都凡二十六公

里，位於奧龍特河（ Orontes ）入海口北
部約九公里處。依山環水，土地肥法，

是一天然良港和軍事重地。雖然城防鞏

固，但終於為埃及王仆托肋米三世厄威

革特（公元前 246-221 年）所攻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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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約古三世大帝（公元前223-187年）興

起，國勢日強，乘機由亞洲清除埃及的

勢力，於公元前 219 年收復了色城。後

二年雖敗於辣非雅一役，但在 199 年帕

尼雍一役卻獲得了決定性的勝利。至公

元前 146 年，仆托肋米六世非羅默托

（公元前 180 145 年）雖曾一度再攻陷

了色城（加上 l 1:8-19 ），但不久即告收

復。自安提約古三世大帝以後，色城可

說始終為色要苛朝代所有。至公元前三

世紀，羅馬勢力漸漸伸入小亞細亞，於

公元前 66 年侵佔了敘利亞， 64 年龐培

立色城為自由自治城，市容遂更為發

達。後經羅馬帝國歷代皇帝疏通河道，

加寬增深港口，以利航運，遂成為羅馬

帝國在小亞細亞最主要的商埠。保祿初

次與巴爾納伯出外傳教，即由色城乘船

出發，首途赴塞浦路斯島（宗 13:4 ）。

傳教歸來，如由海路，亦由色城返回安

提約基雅（宗 14:26 ）。至公元六世紀，
色城雖不如昔日之盛，但尚屬重要。自

六世紀以後，經過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
摧殘和地震的浩劫，遂不再成為一港

口，今祇成為一片廢墟，徒供後人憑
弔，學者考古而已。

見 508 安提約基雅。

590 色爾爵（保祿）

人名，是塞浦路斯島的總督，當保

祿同巴爾納伯第一次出外傳教時，途經

此島，將色爾爵保祿歸化信奉基督。

「他是個聰明人」’並且希望「聽天

主的聖道」（宗 13:7 ）。雖然名叫巴爾耶

穌的術土盡力阻止，但總督仍然歸化，

他的名字數次見於古羅馬的文件上，有

人以為保祿之放棄原名掃祿，而稱為保

祿，是與此名叫色爾爵保綠的總督有

關。但無論如何，自此事蹟之後，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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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開始以保祿來稱呼外方人的宗徒，

卻是事實（宗 13:1-13)

591 色斐特

城名，是托比特出生之地。色斐特

一名，只見於拉丁通行本、多 1: 1 及古

拉丁譯本，思高譯本根據希臘譯本及目

前絕大多數學者們的意見，將之譯成

「提斯貝」。托比特白這座城被亞述王

沙耳瑪乃色據往亞述帝國。至於色斐特

究竟位於何地，學者們意見各異，有人

以為它就是現今的沙斐得。

見 1856 提斯貝。

592 色辣芬﹝愛火天使l

天使中的一種，原意是「熾熱」或

「焚燒」’故普通稱之謂「熾愛的天使」。

在戶 21 :6,8﹔申 8: 15 以此名來明示一種
毒蛇，經其咬傷後，疼痛如火熾，故譯

作「火蛇」。依 14:29 ﹔ 30:6 謂它是有翅

的巨蛇。思高譯本譯作「飛龍」。但真正

提及到「色辣芬」的地方，卻是在依 6:

2-7 ，一批「色辣芬」圍繞飛翔於聖殿中

上主的寶座四周，並高呼歌唱：「聖、

聖、聖．．．．．．’」其中一位「色辣芬」以火

炭燒淨了先知依撤意亞的口唇 D

有的學者以為「色辣芬」猶如「革

魯賓」’亦是具有人面獸身的天使。但

按依 6:2-7 的記載，他們有面、手、腳

而無獸身的象徵，更不能斷定其為蛇

形。惟一的特點是左右各有六個翅膀。

新約上沒有提到這種天（吏，但在默 4:8

所描寫的「四個活物」的行動，與依 6:

2-7 「色辣芬」的行動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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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192天使、 2589護守天使、 50上主的使

者、 1402 革魯賓。

593 色辣雅
Seraiah, Saraias 

舊約上數個人的名字，意謂「天主

的王子」。

(1) 是耶京的大司祭，拿步高王f占領

耶京後，將之逮捕，解往黎貝拉

加以殺害（列下 25:18-21 ﹔耶 52:

24 ）。是肋末的後代。阿匣黎雅

的見子及約匣達克的父親（編上5:

41 ），厄斯德拉稱之為自己的父

親（厄上 7: l) 

(2) 堂胡默特的兒子。聖經上稱之為

乃托法人，是猶大人的首領之
一，當聯同其他首領，前來米茲

帕拜見巴比倫王拿步高所委派的

首長革達里雅，在革氏被謀殺之

後，畏罪逃亡於埃及（列下25:23 ﹔
耶 40:8)

(3) 乃黎雅的兒子，巴路克的的兄
弟，曾陪同猶大王漆德克雅前往

巴比倫，拜見拿步高國王，行前

耶肋米亞先知將一本記錄巴比倫

行將滅亡的預言，托他帶往巴比

倫，唸給充軍的百姓聽，然後將

之投入幼發拉的河中（耶 5 1 : 

呵，63﹔見耶 32: 12) 

(4) 刻納次的第三個兒子，屬於猶大

支派，其兄名教特尼耳，生子約

阿布（編上 4:13-14)

(5) 西默盎支派人，阿息耳的兒子，

約史貝雅的父親（編上 4:35)

(6) 是隨岡則魯巴貝耳充軍歸來者之

一（厄上 2:2 ）。厄下 7:7 稱之謂

阿匣黎雅。

(7) 是代表百姓與上主重新立約，在

盟約上簽名者之一（厄下 10:2 ）。

593 - 596 

(8) 隨同則魯巴貝耳歸來居於耶京的

一位司祭長（厄下 1 1: 11 ﹔ 12汀， 12) , 
亦名阿匣黎雅（編上 9: 11) 

(9) 阿次黎耳的兒子，是猶大王約雅

金時代的官員，曾將耶肋米亞先

知及其秘書巴路克捕之入獄（耶

36:26) 

594 色魯格

Serug, Sarug 

人名，見於閃族的家譜，是勒伍的

兒子，當他三十歲時生了納昂爾。其後

活了二百年，並生了其他的子女後才去

世（創 l 1:2。”23﹔編上 l :26 ）。他的名
字亦見於耶穌的族譜（路 3:35 ）。按聖

經的記載色魯格應是亞巴郎的曾祖父。

學者們也將之視作地方名，或城

名，即是位於哈蘭及加革米士之間的一座

城市，至今阿拉伯人仍稱之為色魯格城。

595 色戚乃

城名，有「商場」之意。是位於埃及

南部邊境上的一座城市，祇見於則 29:

10 ﹔ 30:6 。二處皆言「由米革多耳到色威

乃」’是指埃及北端及南端的兩個邊境

城市，學者們大都以為就是現在位於尼

羅河第一瀑布的阿算（ Aswan）城，目前

此地有一座舉世聞名的大水瀛。

596 色法辣得
Sepharad, Bosphorus 

以民將被充軍前往的一個遙遠地區

355 



597 600 六畫

( ~t 20 節）。關於這個地區曾經有過不
少的意見，但是今天學者們都認為它應

在小亞細亞地區，或者更具體的說就是

小亞細亞的撒爾德城（見默 l :1 l ; 3: 1-

6 ）今名撤爾特。

597 色法瓦因
Sepharvaim 

民族名，也可能是地區名。這個民

族被亞述王撒爾貢二世（也可能是被散

乃黑黎布），遷移至撒瑪黎雅居住的民

族之一。當時撤城的人民被充軍遠方

後，已幾乎成為真空地帶，而由一些外

來的人民填補空缺（列下 17:24; 18:34; 

19: 13﹔依 36: 17 ﹔ 37:13 ）。這個民族是

向來敬禮邪神，且將自己的子女火燒獻

給邪神氣祭（列下 17:31 ）。至于這個地

區究在何處，至今未能解決，不少的學

者以為應是在敘利亞，位於哈瑪特及大

馬士革之間的一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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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農（若3:23 ）即「水泉的地方」﹔

「因為那裡水多」’故若翰有時在那裡

施洗。其地位於貝特商 希臘名字叫

作史托頗里，是「十城區」之一座城

以南，兩城相離約有十三公里。艾

農臨近撤林，即現在的撒勒廢墟（ Tell

es Sare ）。關於基督教對艾農和撒林的

紀念物，參閱 ELS nn.263-268 。

見 39 十城區， 2357 撒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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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9 艾斯德爾
Es the 「

艾斯德爾是聖經「艾斯德爾傳」女
主角的波斯名字。其含意大概是「星」

(Star ）。她的希伯來名原是哈達撤（ 2: 

7 ），意為「桃金攘」（ Myrtle ）。這位

皇后是猶太人摩爾德開的堂妹及義女，

關於她的所為見「艾斯德爾傳。」

600 艾斯德爾傳
Book of Esther, Uber Esther 

1. 經文
本書自古以來即流傳著兩種不同的

經文：－~較短的希伯來文，－~較長

的希臘文。在希臘譯本內，多含有六個

所謂「次經」的「補錄」﹔並且在書後

還加有一個註語，說明把本書翻譯希臘

文的經過。此外，希臘譯文又分兩個不

同的校勘本。

聖熱羅尼莫由希伯來文把本書翻譯

成拉丁文，以後把希臘文所有的附錄，

聚在一起，置於書尾。

基督教的聖經譯本，是根據希伯來

文，因此缺少那些「補錄」段落。天主

教卻跟隨僑居在埃及的猶太人和東方及

西方多數教父的傳統，自古以來採用了

希臘譯本，且以那些「補錄」為屬於聖

經部份（參見「次經」條）

若問那一種經文是原來的，至今無

法解決這問題。但現代多數經學家以希

伯來經文吉普原文，以希臘本多有的部份

為翻譯者所增加。

自信仰和教義方面來說，兩種經文

毫無差別，不過那些附錄更清楚的說明

了原文的經義。思高譯本內，將希臘文

段落按次序加入了經文中間，每次以
「補錄」兩字標出，使讀者注意。

2 內容

本書是敘述天主如何在波斯帝國薛

西斯王朝內，藉摩爾德聞和艾斯德爾，

拯救猶太民族免於滅亡的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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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猶太女子艾斯德爾蒙選為皇后

薛西斯王舉行歡宴時，國皇后瓦市

提不從王命，使王發怒，將她廢棄，另

選艾斯德爾為新后，但不知她是猶太

人。不久以後，艾斯德爾的堂兄兼養育

監護人摩爾德開，發覺兩位太監要殺害

君王，經艾斯德爾轉告君王。摩爾德聞

因而被王任命在他這朝廷內供職，但因

告密的事，被另一位在朝內享有盛名的

哈曼所嫉恨（ I :2 及補錄甲）

2.2 首相哈晏設計毀滅猶太人

當哈曼拜命為首相後，他因為嫉恨

摩爾德間，使設法消滅國內所有的猶太

人。他用抽籤（巴比倫語稱為「普爾」）

的方法擇定日期，並蒙皇帝下令，叫波

斯人一天內殺盡所有猶太人（ 3 及補錄

乙）。在這危險關頭，摩爾德開勸艾斯

德爾搶救自己的民族。眾猶太人便都守

齋哀求天主垂憐（ 4及福錄丙）。艾斯德

爾大膽朝見君王（補錄丁），並請求君

王與哈曼一同赴宴（ 5 ）。當時哈曼已預

備好把摩爾德開放在刑架上絞殺（ 5: 
9, 14 ），但君王卻命令他宣揚摩爾德開

的功績，使他在百姓面前當場出醜’無

地自容（ 6) 

2.3 猶太人兔難，報復敵人

艾斯德爾的得寵，使猶太民族得以

轉危為安，且使哈曼走上自備的刑架，

受絞死之刑（ 7 ），摩爾德聞反而繼他為

相。猶太人不但蒙君王保護，並且獲得

准許毀滅自己的敵人（ 8及補錄戊）。藉

抽籤（「普爾」）定為消滅猶太民族的日

子，變為殺盡國內一切猶太敵人的日

子。從此以後，猶太人根據艾斯德爾和

摩爾德聞的諭令，每年舉行這「化兇為

吉，化憂~喜」的日子為「普陵節」’

;;: －抽籤節日」（ 9 ）。

2.4 結識

毒也來原文，最後加了幾句頌揚薛

西斯君王和摩爾德聞宰相偉大的話（ 10: 

600 

1-3 ）。希臘文內另加了兩個結論：「補

錄己」解釋摩爾德間以前所做的夢（見

補錄甲），「注語」說明本書希臘譯文

的來歷。

3. 文學類型
本書的文體屬於戲劇性的敘事文，

這是讀本書時所得的第一印象。劇情化

凶為吉的變化。一幕一幕對稱的安排，

男女重要主角的更替，譬如瓦市提和艾

斯德爾兩位皇后，哈曼和摩爾德開兩位

宰相，波斯國內猶太民族和其敵對者，

兩方面因彼此的毒恨，竊奪君主權柄的

陰謀等等，猶太民族於生死關頭的突然

轉變，這一切都具有戲劇的特色。

另一方面，本書內容所提及的一些

事實，好像不可能是史事，而只是一個

編造的故事。按聖經其他的書籍，如厄

上下證明，波斯國帝主對猶太民族相當

寬容厚待，何以君王能發佈諭令，毀滅

國內的一切猶太人。更難令人置信的

是：國主怎能容許猶太人殺戮本國七萬

五干人民（ 9: 16 ）。除此以外，還有其他
似不確實的事實﹒如一個猶太女子怎能

做波斯國的皇后。摩爾德開是屬於那些

在五九九年被擴充軍的猶太人之一（補

錄甲3節），那麼他又怎能在薛西斯為玉

的時候，即 486 至 465 年間，做宰相。

不過，由另一方面來看，本書的作

者很寫實的描述波斯國的政治及風俗，

朝廷內的荒唐生活及薛西斯王的任性縱

慾的態度，足見他關於當時波斯國的實

況甚為熟悉。雖然如此，但亦不足以證
明艾傳是一部具有歷史性的書﹔不過，

不可否認本書的敘述是有其歷史的根

據。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瑪加伯時代猶

太民族巳舉行「摩爾德聞節」’即「普

陵節」（加下 l 5:36 ）。正如以民的其他

節日，這個慶節日也必有一種歷史的根

據。本書的作者用「普爾」（籤）這一名

詞，來講述「普陵節」來歷，並將這節

日的古老傳說加以戲劇化，因而完成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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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如此可以推斷本書是圍繞著一個歷史

的核心，以自由記述故事式而編成的。

4. 宗教上的價值

如果將本書與其他的希伯來文經

書，從宗教觀點上作一比較，艾傳似乎

相差甚遠。因為在本書希伯來經文內，

從未提過天主的名字，也未提及祈禱，

甚至連以民宗教的中心盟約也未言及。

不過如詳細查看，宗教思想並非沒有，

只是隱而不顯而已。比如猶太民族因蒙

選而成為一個獨特的民族，時受到天主

的特別照顱，決不會為任何世俗強權所

消滅。如果受人迫害，無依無靠，待到

生死關頭，他們必能「從別處」得到救

援等（ 4:14 ）。作者在陳述這些思想時，

無疑的暗示了古雅各伯兒子若瑟的故

事，以及以民出離埃及的歷史（ 4:14b'

參閱創刊： 5' 8 ）。再如猶太人在大難
時，曾禁食守齋（ 4汀， 16 ），這就表示出

他們在無能為力時，只好全心依賴天主

的仁慈，虔誠懇求天主援助。希臘經文

內所加的「補錄」’將這些原來所隱沒

著的宗教思想更加顯露了出來（尤其

「補錄丙」所記載摩爾德聞和艾斯德爾

的祈禱）

至於本書在希伯來經文內，從未提

及天主的名字，大概是因為本書的目

的，是在講述「普陵節」的來歷，這節

日不屬於法律所定的宗教節日，只是猶

太人的普遍狂歡的國慶日。在這國慶日

上，必把艾斯德爾和摩爾德聞的史事，
在百姓前朗讀一遍。本書作者在編輯這

些古老傳說時，大概有意避諱天主的名

字，以免褻潰的危險。這正表示他對至

聖上主的尊敬。

由道德方面來看，艾傳也不會使讀

者滿意，尤其是摩爾德開及艾斯德爾對

敵人的怨恨復仇的情緒，和猶太人的狹

隘的民族主義﹔但讀者不可以新約的精

神來批評本書。此外也必須注意，作者

為使這古傳說戲劇化，在其敘述內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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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些「言過其實」的說話﹔並且亦如舊

約中其他作者一樣，時以選民之敵為天

主之敵。另一方面，在作者的時代，以

民好像忘記了大先知先前所宣講的，天

主對普世人類所要施行的拯救的計劃。

5 著作時代

本書的希臘譯文是在仆托肋米執政

第四年（大概是仆托肋米第八為王時，

即在公元前 l 13 年）送到埃及（見本書

思高譯本最後的一段「希臘譯者的注

語」）。那麼，在那時已有希伯來經

文。據加下的：36 記載在瑪加伯時代已

慶祝「摩爾德聞節」（即 160年）。由此
固然不可推論，當時已有本書，因為也

許只有論這節日來歷的一個流行口傳。

但因為本書的作者對於波斯帝國的歷史

及風俗都很熟悉，可以推定，著作的時

代大概是在波斯帝國滅亡後不久，即在

公元前第二世紀內。

6 正經性
問題在此不提所謂的「次經」部份

（參閱「次經」條），只注意希伯來經

文。住在巴力斯坦的猶太人直到公元後

第一世紀，對本書的默感性還有懷疑。
懷疑的原因，是因為希伯來經文內缺少

宗教精神的明顯表示，並且如以上所

說，「普陵節」成了一個狂歡熱鬧的節

目。到第二世紀，他們才承認本書的正

經性。不過僑居在埃及的猶太人早已把

艾斯德爾的希臘譯本，連所增的補錄，

一同列入聖經目錄內。

見 1889 「普陵節」、 424 正經、 2087 聖經

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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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 血﹝窒死l
Blood, Sanguis [Suffocation, 
Suffocatio] 

按舊約記述，「血」為以色列人含

有一種神聖的意義，因以色列人從很古

以「血」為生命的原素或寓所，即一切

生物的生命寓於血內（肋 17: 11,14﹔創

9:4﹔申 12:23 ）。根據這一思想，不拘

人或禽獸在被殺後，血流出了，生命也

就完了，人或動物就算死了。因而為以

民血就等於生命（申 12:23 ）。一切生命

既來自天主，因而生命祇屬於天主，惟

獨天主有權處理生命，也即祇有天主操

有生殺予奪的大權。是以從很古天主即

嚴禁流他人之血，或殺害無辜，聖經上

也多次稱為「流無辜者的血」（依 59:7 ﹔

申 21 :8 ），因為這是侵犯天主的權利，

因而罪大惡極，深為天主所痛絕。無辜

者的血要由地上向天主喊冤（創4: 10) , 

流人血的人稱為「血人」敗類（撒下 16:
7 ），或邪惡的人，不義的人（依 59:7 ﹔

詠曰：24 ﹔ 59:3 ），必遭天主的嚴罰（詠

5:7 ﹔ 26:9 ﹔ 55:24 ﹔ 59:3 ）。達味因殺人

過多，天主竟為此不允他為自己建造聖

殿（編上 22:8 ﹔ 28:3﹔列上 2:5,8 ）。普

通天主為懲罰流人血的罪，即血債血還

（創 9:6 ），或以命償命（出 21 :23 ），因

而有「某人的血歸在某人頭上或身上」

的說法（貝的3:4 ﹔ 瑪﹔ 27: 25 ; 宗 5:

28 ）。基於同一的理由，天主不祇嚴禁

人吃血，而且連帶有血的肉也不准吃

（創 9:4﹔肋 3: 17 ; 7:26 ; 17: 10,14) 
這一誡命直到宗徒時代，新約成立後，

仍有它的影響力（見宗的：29 ）。又基於

同一的理由，一切生命都繫於血，我們

可以明瞭’何以在舊約的祭紀中，除素

祭外，通常所獻的祭品，非牛即羊，而

且要把牛或羊的血灑在祭壇的四周（肋

1 :5 ; 3 :2 ），尤其為贖罪祭，更有許多
的特別規定，如先將手浸在血內，向帳

幢灑血七次，又把血抹在祭壇的四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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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肋4:6,7 ）。其用意是人因犯罪獲罪

天主，人本該死，但天主仁慈特准以宰

殺牛羊，以牛羊的血來代人血，獻於天

主，為獲得罪過的赦免（見肋 17: I l ﹔參
閱 9:22 ）。此外，為祝聖司祭，為患過

癥病者行取潔禮，也都用血，即將血抹

在司祭及患過癡病者身上（見肋 8:24 ﹔

14: 14 ），其用意也無非是為患者行贖罪

禮（見肋 14: 14-20 ）﹔又天主為救以民

出埃及曾用羔羊的血，救以民的長子得

免於死（出 12:7,13 ）。之後，在西乃山

天主使梅瑟以灑血（牛憤之血）之禮，

與以民訂立了西乃盟約（出 24:8﹔參閱

依52: 15 ：，匣9: 11 ）。上述兩處提及的血
都和新約有密切的關係：因前者，亦即

逾越節羔羊之血，乃耶穌以自己的寶血

救贖世人的預像，後者西乃盟約乃新約

之前奏（見盟約條）。梅瑟在西乃山上

向百姓灑血後說：「看，這是盟約的

血．．．．．．」，而耶穌在晚餐廳、向宗徒們

說：「這杯是用我為你們流出的血而立

的新約」（路 22:20 ）。這樣新約和舊約

先後互相呼應。兩約雖都是以血而成

立，但有所不同，前者是以牛憤之血，

後者是耶穌自己的血，因而希一書一再

強調新約比舊約尊貴萬倍（見希8:6-13 ﹔

9:11 14,18 27 ），因而聖伯多祿說：
「你們不是用能朽壞的金銀等物，由你

們祖傳的虛妄生活中被贖出來的，而是

用寶血，即無站無瑕的羔羊基督的寶

血」（伯前 I: 19 ）。聖保祿在羅3:25說：

「天主使耶穌以自己的血，為信仰他的

人作贖罪祭」。在5:9則說：「我們既因

他的血而成義，更要藉著他脫免天主的

義怒」。在弗 1 :7說：「我們在他的愛子
內，藉他愛子的血獲得了救贖，罪過的

赦免」。聖若望宗徒也說：「．．．．．．他聖

子的血，會洗淨我們的各種罪過」（若

-1:7 ）。在默 5:9 說：「．．．．．．因為你曾

被宰殼，曾用你的血從各支派，各異

語，各民族，各邦國中，把人贖來歸於

天主」（參閱默 7: 14 ）。由以上所引各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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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可知新、舊約之異同，以及耶穌

的寶血與全人類得救的重大關係了。

此外，聖經內還有數種論及血的說

法：

(I) 「血肉」二字連在一起的用法．新

約肉，「血和肉」三字特指軟弱無

能之人性，如瑪 16:17 ：「．．．．．．不

是肉和血敢示了你」’是說怕多

祿得知耶穌是默西亞，天主之

子，不是憑人的理智，祇憑人的

理智是不可能的，祇有憑無限全

能全知天主的段示，伯多祿才能

明白，（參閱格前的：50﹔弗6:12 ﹔

希 2: 16; 迦 1: 16 原文也作血和

肉）。若 l :13 則將此二字分開來

用，「他們不是由血（氣），也不

是由肉慾．．．．．．而是由天主生

的」’是說人因信仰生於天主，

不是由普通的人道而生。至於 14

節「聖言成了血肉」’即言聖言成

了一個實實在在有血有肉的人。

在舊約裡’除了晚期的作品，如

德 14: 18 ﹔ 17:26 ，將血和肉字連

在一起用，其意義雖也是指軟弱

無能的人性， m特別強調人生的

短暫。在其他舊約的作品內，通

常祇以「肉」字來指人，如：創 6:

12 ; 9:1 l 「凡有血肉的人」’申 5:

26﹔詠 56：叉的：3﹔依40:5,6﹔則

21:4 ，以上所引各節，希伯來文

祇有「肉」字。

(2) 另一提及「血」字的說法，是就血

的顏色而言，如默6: 12 ：「月亮變

得像血」（參閱岳3汀，4 ）﹔至於默

8:7 以及出 7: 17 21 ; l 1 :6 大約也
祇是說，海水及尼羅河之水變為

紅色如血一般。

(3) 最後在聖經詩體作品裡論及「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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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說法，如「刀劍痛飲他們的

血」（耶 46: 10 ）﹔「我要使壓迫你

的人喝自己的血如喝新酒」（依49:

26 ），「他要在惡人的血中洗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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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腳」（詠58: 11 ）等經文，無非是

說，天主將為以民復仇，使以民

的敵人慘敗，被以民大加屠殺，

其意思猶如我國文學上慣說的：

「血洗某城」或「血流漂杆」的意

義同。至於則22:2所說，「流血的

城」，即指耶路撒冷，意思是

說，耶京的執政者，多行不義，

流了許多無辜者的血，必將遭受

天主的懲罰。

見 436 生命、 1758 祭品、 560 肉。

602 血田

Blood Acre, Ager Sanguinis 
見 l 175 哈刻達瑪。

603 血仇

Enmity of Blood, lnim-icitia 
Sanguinis 

見 1827 報復。

604 行星

Planets, Planetae 

古代的以色列民族，除了宗教之

外，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一切

方面，都遠不如其近鄰的埃及、亞述及

巴比倫。在天文學的知識方面，甚至不

如客納罕人。舊約對於行星的記載，也

祇是很膚淺及通俗的說法，毫無深入的

研究。古代的埃及和巴比倫人，早已清

楚地分辨出五個重要的行星：金星、木

星、水星、火星、士星。不祇如此，以

民且對那些研究天文，通曉天理星座的

巴比倫人，加以不屑的卑視（依 47: 13 ; 
耶 10:2 ），認為這一切都是虛妄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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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也就不必奇怪在聖經上很少提及

行星或天文的知識。在聖經上祇有亞 5:

26所說的克汪星，可能是指士星而言之

外，其他沒有一種行星是被清楚道及

的。有人以為依 14:12所說的「晨星」’
可能是指金星而言。至於23:5一節的記

載是針對黃道十二宮而言，故此思高譯

本隨從一些學者們的憲見譯成：「以及

向巴耳、太陽、月亮和黃道帶，並天上

萬象焚香的人．．．．．．」。至於依的 l l 所

記載的加得神及默尼神，有很少數的人

以為就是木星及火星的別名：並且這種

意見已甚近於聽說，故很難隨從。在新

約中，伯後 l : 19﹔默 2:28 ﹔ 22: 16 所說
的「晨星」’則是指基督而言。

605 衣服

Garments, Vestes 

衣服一詞，在聖經裡首見於創 3:

21 °照創3:7,21 的記載，衣服原來的用

意是為了遮掩因罪過而覺察到的羞恥。

為此，赤身裸體在聖經上，一慣認為是

一件羞恥的事（創 9:21,22﹔撒下 6:20 ﹔

15:4,5 ），因此對待戰俘多採用這種羞

辱（依20:4；哀 1 :6,8; 4:21 ），除非為
了逃命，顧不得這種羞恥（亞 2: 16﹔谷

14:52 ）。此外，聖經上多次以沒有長

衣，或衣衫檻樓，也看作赤身裸體（撒

上19:24﹔依20:2﹔若20:7﹔瑪25:36,37 ﹔

多 l : 16; 4: 16 ）。衣服既是為了遮羞，
上古時人類是否有男女服裝之別，不得

而知。不過在人類有了文化以後，衣服

便有男女之別，是以申22:5禁止男穿女

裝，女穿男衣。古以民的服裝究竟如

何，從中東古巴比倫、亞述、埃及及今

日貝杜因（即文化低落的遊牧民族）的

服裝看來，大致可略知一二，即不外裙

子、內衣、長袍、外套（或稱外套大

衣）、腰帶、頭巾 0起女人有較長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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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面的面紗或首帕），及只有底而無幫

的鞋（不過至今仍有不少赤足的貝杜因

人）。關於裙子，此處不是指如今日女

人所穿的裙子，而是指男人腰間圍的一

塊布，聖經上雖無明文提及，但由出

20:26的話，「你不可沿著台階登我的祭

壇，免得暴露你的裸體J ’可以推想是

指這類圍裙。內衣，是一種有袖或無袖

長及小腿的圓桶形的衣服，通常是以羊

毛或麻所作而緊貼身體，而且有時是彩

色的（創37汀，23,32 ）。達味時代未出嫁

的公主也都穿這種長衫（撒下 13: 18 ）。

由於這內衣長及小腿，故工作或行路時

要提高或撩起（出 12: 1 l ﹔列下4:29 ）。

所謂大衣（或外套，外墜）是一種近乎

長方形的毛織品，可以披在肩上，行路

或工作時，可以脫下背在肩上（谷 1 O: 

俑，瑪24: 18 ）。這大衣尤其為窮人也當

作睡眠時的鋪蓋，故不准以大衣作抵

押，或己作抵押，應在日落前交還給債

戶（出 22:25 26﹔申 24: 13 ）。至於較

後，為君王及富人的大衣所用的料子，
當然不是粗毛品，而是極講究的紫紅色

布或細麻布（撒上 2: 19 ﹔ 18:4﹔厄上 9:

3﹔約 l :20 ），尤其大司祭的外衣更為講

究（見大可祭條）

關於女人服裝，雖可說與上述男人

的服裝大同小異，但畢竟是有區別的，

否則申22:5的經文就毫無意義。男女服

裝的區別大抵不外：女人所用的衣料也
許較為細軟，及帶有多種顏色的花布，

而且也許較男人的稍長（見依 47:2)

頭巾也較長，可用來遮面。至於依 3:

18-24 所記女人的服飾，決非普通一般

婦女都是如此。不過由此可見，當時婦

女的服飾己非常講究。為此新約時代，

聖保祿勸女信友，不要過分在服裝上講

究，或以珍貴的飾品作裝飾，而要以善

行來裝飾自己（弟前 2:9-10)

此外，聖經上多次提及，在親人或
長輩去世後，在守喪期，不分男女都要

穿喪服，以及在悔罪時要穿苦衣。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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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種衣服，不外是以粗麻或粗羊毛，

或皮革所作成的袋式衣服，或只一塊粗

布圍在腰間，內無襯衣，直接穿在身

上，以示悲哀及悔罪之意（見創 37:34 ﹔

撒下 3: 31 ﹔列上 21 :27﹔列下 6:30﹔納
3:6﹔依 32: 11 ）。再者，由聖而且時代直

到新約時代，聖經上，為表示悲痛、憤

怒、恐懼、絕望等情，則將衣服撕裂

（含的7:29,34：，撒下 l :2 ; 3:31 ﹔約 1:20;

列下去7﹔ l 1: 14﹔瑪26:25﹔宗 14: 14﹔列

上 21 :27﹔列下 22: 11,19﹔艾 4: 1 ），不

過所撕裂的衣服多數是外衣或大衣。對於

司祭則有一限制，即他們不得將祭服撕

裂，因祭衣是祝聖過的聖衣（肋21:10 ）。

最後對於寡婦，似乎另有一種寡婦

服裝。至於這寡婦裝，究有甚麼形式，

雖不得而知，不過由聖經所載，當時的

人如見到一個穿寡婦裝的，一望而知，

某女人是寡婦了（創 38:14,19﹔友 8:5;
10:3) 

606 西乃

Sinai 

西乃是西乃半島中的一座高山，拉

丁通行本友5: 14﹔詠67: 18﹔德48:7﹔宗
7:30,38 ; 迦 4:24-25 ，亦譯作西納

(Sina ）。以民出離埃及後，沿途經過紅

海、瑪辣、厄林、勤非丁，至第三月初

一日來到了西乃曠野的西乃山，在山麓

平原上紮了營，離山很近，由山下可以

望見山頂（出 19 ）。以民在西乃山麓住

了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在這久長的時期

內，梅瑟常上山與天主交談，天主藉他

給以民頒布了十誠和法律，與以民結立

了盟約，制定了禮制。從此由十二支派

組成的以民就成了天主的民族，天主成

了他們的天主（出 19:3-9﹔申6:4-15 ﹔ 7:
6-11 ）。以民的歷史就成了天主民族的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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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此山究竟在何處？歷來有三種

主張：一說是 Jebel Serbal 。此說最
古，起於公元三世紀或四世紀，但因山

麓沒有經文所記，可供紮營的曠野平

原，所以難以接受。一說是 Jebel Musa 
。此說亦相當古老，起於公元四世紀或

五世紀。一說是 Ras es-Safsafeh 。這

兩座山原是一由西北向東南伸展，約有

三公里長的山脈上的兩個山峰： Jebel 

Musa 在南山脈上，海拔為三千二百四

十四公尺﹔ Ras es Safsafeh 在北山脈

上，海拔為二千一百四十四公尺。兩山

地勢都很合乎聖經的記載﹔但近來學者

多半主張 Jebel Musa 是西乃山，因為
這山的地勢似乎比較更符合聖經的記

載。

西乃叢山中最高的山，還是 Jebel

Cathari1悶 ，海拔為二千二百六十公

尺。在山東坡，海拔一千五百零四公尺

的山谷中，有建於公元六世紀的聖女加

大利納東正教的隱修士會院。會院內多

古跡，實乃西乃山山上僅存的名勝聖

地。會院內設有圖書館，其中藏有希臘

文、阿拉伯文、敘利亞文和厄提約丕雅

文的古抄卷。現在所謂的西乃抄卷，即

是公元 1844 至 1 8 5 9 年間，德人
Tischendorf在此會院內偶然發現的古抄

卷，抄寫的時期大概是公元四世紀。以

後陸續再有些新發現。

此外，本世紀初，在西乃半島西南

Sarabit el-Khaden 地方，靠近昔日埃及
採藍玉和黃銅的礦穴旁，與刻有象形文

字的刻文，同時發現了一些簡短刻劃不

清的象形文字。這些簡短刻文的文字，

看來不像埃及的象形文字，經一些學者

的揣度和辨認，繞知是後日閃族文字，

希臘文字，以及拉丁文字所自出的後期

客納罕文字所組的最初象形文字。起初

學者以為其時代是在公元前十八、十九

世紀間，但後來由繼續發掘所得加以研

究，繞知是公元前十五世紀的遺物。最

近幾十年來，在巴力斯坦各地從事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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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掘得了一些公元前十八世紀至十 (2) 息孟’瑪塔提雅的五個見子之

五世紀，以及公元前十二世紀至十二世 一，思高譯本作息孟亦名塔息

紀問的刻文。這些刻文的字體，有些明 （加上2:3 ），是位有智慧超見的人

顯是介於西乃刻文字體和日後客納罕標 （加上 2:65 ），曾在其兄猶大瑪加

準字體間的中間字體。這些西乃半島埃 伯的指揮下，帶兵出征聖地的北

及採礦用的閃族礦奴給我們留下的刻 方地區（加上 5:17,20-23 ）。在約

文，其價值不是在於刻文的內容，而是 納堂時代，統治自提洛至埃及邊

在於刻文使我們得知閃族文字字體的演 界的地區（加上 l I: 59 ; 12:33-
變：由粗造的象形字體逐漸演變，而有 34 ）。約納堂被捕後，繼兄位在

了今日全世界習用的拉丁文字母。閃族 耶京主持政事，掌握軍權，修築

對於人類的文化，實有它不可磨滅的貢 耶京防禦工事，擊敗前來圍攻的

獻。 特黎豐大將（ 1J日 13:1-11 ）。其兄

見 1219 蜀勒布、 491 字母。 約納堂被殺（加上 13:12-24 ），息

孟運用其政治手腕，獲得色霎苛

王德默特琉三世的支持平息戰

607 西瓜
爭，成為獨立的王國，並在百姓

的擁護下，一身兼數職：大司

Cucumber, Cucumis 祭，大元帥，及人民領袖（加上

13:33-42 ）。乘機將駐紮在本國的

聖經上祇有兩次提及這一名詞，以 外來勢力消滅，攻佔革則爾及耶
民吃厭「瑪納」，而希望能得到西瓜吃 京堡壘（加上 13 :43-48 ）。任命白

（戶 l I :5 ）。西瓜是瓜類中最甜美可口的 己的兒子若望依爾卡諾為軍事將

一種，很古以來即生於非洲及埃及。不 領，駐守革則爾（加上 I 3: 4 9-
過我們要知道聖經上的許多動植物名 52 ）。息孟更利用這段和平的時

諦，祇是按民間的普通說法而言，故此 期，鞏固本土，提倡農業，實施

很難以現在的科學加以分析，也正因如 良政，並與外族修好（加上 14: 1-
此在思高譯本上依 l :8 ，因種種原因， 49 ）。其後有耕德巴大將來犯，
譯作胡瓜。 卻被息孟的兩個兒子若望及猶大

見2099 聖經巾的植物。 率兵擊敗（加上 l 5:1-16:10 ）。自
此直至他出巡被殺之時，再無戰

爭發生（加上 16:11 16) 

608 西滿、息孟
(3) 息孟，本雅明支派人，聖廠管理

員，向阿頗羅尼透露聖殿的財富

Simon （加下 3:4,1 l ; 4: 1-6 ）。他的兄弟

默乃勞曾任大司祭職（加下 4:
人名，意謂「上主傾聽」。在舊約 23) 

及新約中以此為名者，竟達十三人之 (4) 宗徒之長西滿，見「伯多祿」條。

多，我們祇能簡單地介紹如下． (5) 十二位宗徒之一，號稱「熱誠者」

(I) 耶京的一位大司祭，是教尼雅第 （路 6:15﹔瑪 10:4﹔谷 3:1 k 宗 l : 
三的兒子，曾修理聖殿，美化耶 13) 
京，為人民作了許多貢獻，受到 (6) 耶穌的一位弟兄，這是猶太人的
聖經的讚揚（德 50:1-23) 一種說法，按即親屬之意（ ~馬 13: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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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谷 6:3 ）。有人以為就是號稱
「熱誠者」的西滿。

(7) 出賣耶穌的猶達斯的父親（若 6

71 ; 13:2,26) 
(8) 是一位尊敬耶穌的法利塞人，曾

詰耶穌來家中吃飯。席間目睹耶

穌接受一個罪婦的傳油而不悅，

耶穌以比喻教訓了他（路 7:36-

50) 

(9) 一位積病人，家住伯達尼村。耶

穌在他家中坐席時，一位女人似

貴重的香料傅抹耶穌0馬26:6-13;

谷 14:3-11)

(10）一位出生於基勒乃的猶太人，曾

幫助耶穌在苦路上背負十字架

（路23:26：，瑪27:23﹔谷 15:21 ）。

(11）約培城的一位皮匠，在他的家中

保祿居住了一些日子，大概是一

位教友（宗 9:43 ﹔ 10:6, 17,32 ）。

(12）西滿術士．撤瑪黎雅人，是一位

頗為出名的術士，受斐理伯傳道

的影響而受洗入教，曾企圖以金

錢購買宗徒們給人覆手而賜與聖

神的權能，卻受到伯多祿嚴厲的

責斥（宗 8:9-24)

(13）是安提約基雅教會的一位先知及

教師，號稱尼革爾，以別於其他

名叫西滿的人。他同其他的先知

和教師們，給掃祿和巴爾納伯覆

手，然後打發他們走了。是為保

祿的第一次出外傳教（宗 13: 1 ）。

見 614 怕多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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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原文似是希臘文，著於三世

紀末，四世紀初，原文早已遺失，今只

保存於五或六世紀譯成的侮亞北狄雅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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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譯本。作者很詳細認識波斯和印度的

地理、風俗、與當時的歷史的環境。作

者對摩尼教的教理亦頗熟識。

610 西默盎

Simeon 

人名及支派名，意謂「上主傾

聽」。

1. 人名及支派名
雅各伯由肋阿所生的第三個兒子

（創29:33 ﹔ 35:23 ），也是以民第二個支

派的鼻祖，稱為西默盎支派。但是他本

人在聖經上的地位並不顯著，只是在若

瑟的史事上提到了他（創42:24,36 ﹔ 43:

23 ），可能祇是由於他在勒烏本之後，

身為若瑟最大的兄長之故（創42:27 ）。

他惟一比較突出的作為，是偕同肋未為

自己的妹妹狄納報仇，而殘忍可恥的屠

殺了一批舍根居民（創 34:25刁 1 ），因

而受到父親的責斥（創的方，7 ），並預

言他的支派將不興旺，散居在其他支派

中，受他人的同化。在出離埃及時，這

個支派雖然計有五萬九千三百壯丁（戶

1 :23 ），但是在後期的再次登記時，卻

減少至三萬二千人（戶 26:4 ）。佔領聖

地之後，這個支派向來未發生過什麼大

的作用，也未曾真正佔有過自己的土

地，雖然在蘇 17:2-7記載了西默盎支派

的城市，但是在另一地方這批同樣的城

市，卻是屬於猶大支派（蘇 15 ﹔ 26等）。

由此可見他們是依靠猶大支派而生存，

甚至完全被猶大支派同化而幾等於被消

滅（見民 1:3,17 ）。是以不必奇怪作者

在描述各支派的邊界時，根本就沒有指

出何者是西默盎支派的邊界（見蘇 13

19 ）。德波辣的凱歌上沒有提到這個支

派的名字（民5 ），梅瑟的祝福上，也惟

獨缺少了對這個支派的祝福（申 33: 6-
25 ）。由此可見西默盎支派早已開始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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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它的名字雖仍然存在，但編上4:27

卻已明言它的子女不多，子孫不旺，但

是他們中也有的家族是人口旺盛的，且

找到理想的牧場，在草辣爾過著安靜的

生活（編上4:38-40 ）。並曾有五百人出

征及佔領色依爾區，使阿瑪肋克人望風

而逃（編上4:41-43 ）。就連在後期的友

弟德時代，仍有西默盎支派的教齊雅任

拜突里雅城的首長職（友 6: 15 ）。耶京

有西默盎門（則48:33 ）。西默盎支派的

被選者有一萬二千人（默 7:7)

2. 瑪塔提雅的祖父

瑪塔提雅是瑪加伯兄弟的父親，約

阿黎布家的司祭（加上 2: I) 

3. 耶穌誕生時，居於耶京的一位正

直敬畏上主的老人
耶穌誕生時，曾獲得保證，在自己

死前定會見到救主。果然在獻主於聖殿

的時候，他如願以償，懷抱了救主，詠

唱了一首著名的感恩歌，並祝福了耶穌

的父母（路 2:25-35)

4. 肋未的父親
猶大的兒子，見於耶穌的族譜（路

3:30) 

見 564 肋未。

611 西默盎歌
Simeon ’s Canticle’”Nunc 
Dimittis ’, 

乃路 2:29-32 所記短短數節的聖

歌。按路所述，西默盎原是耶路撒冷城

內一位正義虔誠的老人。他一心期望能

親眼見到以色列的救援，即默西亞。天

主果然俯允了他的祈求，並曾做示給

他，在他去世之前，他必定會見到以色

列的救援。那末，就在耶穌誕生後第四

十天上，聖母按照梅瑟法律到聖殿行取

611-612 

潔禮（肋 12: 1-8﹔戶 3: 13 ; 18: 15﹔出 13:

2, 12, 15 ），同時把耶穌聖嬰獻於天主

時，西默盎在聖神引導下來到聖殿，見

到了耶穌聖嬰。於是就在他心情萬分激

動下吟了這首短歌，「主啊！現在可照

你的話．．．．．．」這首短歌可分前後兩段：

前段感謝天主的大仁大慈，賜他得償所

願’獲得古聖先賢所切望而未能獲得的

大恩 (lj馬 13:36 ），親眼見到以色列的救

主默西亞，因而他在心滿意足之下別無

他求，祇求天主放他平安而去。後段猶

如先知似地說出﹒默西亞不祇是以色列

人的光榮，而且也是光照普世萬民的真

光（參閱依 40:5; 42:6; 49:6 ），即指
引外邦人認識真理。由這一意義也可看

出默西亞救恩的普遍性，正與當時法利

塞人的極端狹義的民族主義相對峙。由

於在這首短詩內，作者曾求天主早些召

他歸去，是以聖教會將這詩歌列於晚禱

內，使f言友在一天的最後時刻，記得自

己的死亡，而有所準備﹔果如此，則也

可同西默盎老人一樣，敢放心呼求天主

賜他早脫塵世，

612 西班牙

Spain, Hispania 

歐洲大陸最西南端的一個國家。聖

經上曾數次提到它（加上 8:3-4﹔羅的：

24,28 ）。它在公元前二世紀已屬羅馬帝

國，當時羅馬人鑒於西班牙具有豐盛的

金銀礦產，派軍隊佔領班國（加上 8:3-

4 ）。先知們也早已證明塔爾史士是富

有寶貴礦產及與東方通商的中心（耶 10:

9﹔則 38: 13 ）。按一般學者的意見，聖

經上所說的塔爾史士就是指環在的西班

牙而言。聖保祿曾表示有意遠去西班牙

傳教（羅 15:24,28 ），大約他的這種願

望，在羅馬第一次坐監之後得以實現。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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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伯達尼
Bethany, Bethania 

指新約中的兩個村莊’意思是「窮

人之家」，或「阿納尼雅之家」。

1 橄欖山東坡的小村

距耶京約十五「斯塔狄」（即二千八

百公尺），在拜占庭時代，人稱之為拉

匣黎雍，以紀念本地人拉區祿之復活。

它亦是現今阿拉伯名一一厄匣黎雅

( Eizariyah ）一之來源。在充軍後，

本雅明支派的人來此重整家圖（厄下 11:

32 ），它是瑪爾大、瑪利亞及拉區祿所
居的鄉村（瑪 21: 17 ：，谷 l I: 11 ﹔路 10:

兒，若 l 1:1 等）。耶穌在此村西滿癥病

人之家坐席時，瑪利亞淚洗救主的足

（若 12: 1 16﹔瑪 26:6 日﹔谷 14:3-9 ）。

由此村耶穌打發二位門徒去找母驢及驢

駒，~榮進耶京之用（瑪21: 1 等﹔谷 l I: 

1 10﹔路 19:29-40﹔若 12:11-18 ）﹔耶

穌在當天傍晚重返伯達尼（瑪21: 17 ：，谷

11: 11 ）。第二天在村外咒罵一棵無花果

樹，因而乾枯（~馬 21: 18-20﹔谷 l 1: 12 

14 ）。按路 24：凹的記載，耶穌就在伯

達尼附近升了天。考古家在此發現了不
少古老的教堂及會院廢址，著名者有十

字軍時代的默里森達女后的瞭望台，不

久之前在村莊的周圍，亦有不少甚有價

值的文物出士。

2. 約但河東岸的村莊

若翰在此給人付洗，並證明耶穌的

神聖使命（若 I :28 ）。關於它的真正歷

史價值，學者們曾大事爭辯。但自費德

林在此掘察之後，學者們大都已放棄成

見，認為在瑪j奎斯廢墟（ Tell Madas ）附

近的地方，就是古時的河東伯達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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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伯多祿
Peter Simon, Petrus Simon 

人名，來自阿拉美文「刻法」（碧

石）一詞的希臘文翻譯，是耶穌十二位

宗徒中最傑出的、最重要的一位，是宗

徒之長，教會的最高首領，具有最大的

權威。他生於貝特賽達（見該條），原

名西滿（若 1 :42 ）他的兄弟名安德肋，

以捕魚為生（若 1 :44﹔路 5: 10 ）。傳說

他是無知的鄉民，貧窮的漁夫，是不甚

切實的，因為，由聖經上種種的暗示，

我們知道他們二人出於小康之家，有自

己的捕魚工作，並很可能在加里肋亞湖

邊設有自己的賣魚店鋪。弟兄二人又是

熱心宗教的人，故此曾離鄉背井，南下

猶大聽洗者若蹋的宣講（若 l :35-42 ）。

他的父親名叫約納（~房 16: 17) ，亦名若

望（若 l :42 ）。伯多祿結過婚，並同他

的岳母住在葛法翁（瑪 8: 14﹔谷 I :29 ; 
路 4:38 ）。但是由福音及格前 9:5 之所

載，我們不能斷定，當耶穌召叫他們

時，是否他的妻子仍然健在。

福音及宗關於怕多祿生平的記載：

在這兩部書上提及伯多祿的地方，竟達

一百六十一次之多，遠遠超過其他任何

宗徒，我們只可以在此作一綜合的報

導。耶穌第一次見伯多祿時，就給了他

一個外號叫「刻法」（馨石）（若 l :42) , 

從最初就同若望及雅各伯，成了耶穌的

三位愛徒中的一位，成了耶穌的全能、

光榮及受辱的見證人（路8:51 ﹔瑪 17: 1; 

谷9:2﹔路9:28﹔瑪26:37﹔谷 14:33 ）。

但是，在他生平中最大的轉機，應是在

某一次當耶穌由伯多祿的魚船上向群眾

講完道理之後，叫他下網捕魚。伯多祿

雖然已徒勞無獲的工作了一夜，但仍照

耶穌的話投下網去。那知，竟然捕得了

滿網的大魚，不得不招呼捕魚的同伴，

載伯德的兩個兒子若望及雅各伯，前來

幫忙。伯多祿見此奇跡驚慌失措地跪下

說：「主，請你離開我，因為我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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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耶穌卻對他說：「不要害怕，從

今以後，你要作捕人的漁夫。」果然，

伯多祿捨棄了一切，跟隨了耶穌（路 5:

4-11) 

在耶穌顯示了五餅二魚的奇蹟之

後，百姓有意強迫耶穌作他們的君王，

耶穌先打發宗徒們上船過海（ tJ日里肋亞

湖），暫時躲避一下風頭。正當半夜，

宗徒們在海中划船時，耶穌顯現給他

們。宗徒們驚魂稍定之後，認出可能是

耶穌時，伯多祿要求在水面上行走，到

耶穌所站的地方去。耶穌說：「來

吧！」他果然毫不猶疑下船在水面上大

步行走，但走不多遠，見水勢很兇’開

始驚怕起來，同時並開始下沉，乃大

喊．「主，救我吧！」耶穌將他拉起，

責斥他缺乏信心（~馬 14:22 31 ），但他

果敢的性格可見一斑。

百姓和門徒在聽到耶穌講論聖體聖

事的道理之後，心中不服，滿口怨言，

各自東走西散離耶穌而他去。此時耶穌

問宗徒們：「難道你們也顧意走嗎？」
怕多祿挺身而出，代言答道：「主！惟

有你有永生的話，我們去投奔誰呢？我

們相信而且知道你是天主的聖者」（若6:

60-69 ）。由此我們可以斷定伯多線是

心直口快的一位坦白人。此事發生後不

久，在斐理伯的凱撒勒雅境內，伯多祿

又一次表示了他直爽的性格，代表其他

門徒承認耶穌是「默西亞永生天主子」

（瑪 16:16,19 ），也就是在這個機會上，

耶穌見時機已成熟，乃鄭重的將教會首

長的權位預許給他：「約納的兒子西

滿．．．．．．你是怕多祿（臀石），在這馨石

上，我要建立我的教會，陰間的門決不

能戰勝她，我要將天國的鑰匙交給你：

凡你在地上所束縛的，在天上也要束

縛﹔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

釋放」（瑪 16:17-19)

最後晚餐中，耶穌首先要給伯多祿

洗腳時，伯多祿基於對耶穌的尊敬心

情，便宜的說：「不，你永不可給我洗

腳」！可是在聽到主的反駁之後，卻又

本其原來的爽朗性格心直口快地，甚至

頗富幽默感地說：「主！不但我的腳，

而且連手帶頭，都給我洗吧！」（若 13:

4-10 ）。緊接著耶穌預言了伯多線在當

夜要三次否認自己。伯多祿聞言竟誇下

海口說：「即使我該同你一齊死，我也

決不會不認你」’以表示對耶穌肝腦塗

地的忠誠赤裸之心，但未免太冒失了。

可是他也的確盡了他的匹夫之勇，來向

耶穌表示他的忠貞之志，當夜他就手執

一把利劍，奮不顧身，衝向那一批來逮

捕耶穌的士兵及大司祭的僕人，一劍將

僕人瑪耳昂的右耳削了去，而受到耶穌

的責斥（瑪 26:51-54﹔路口：50-51 ﹔若

18:10-11 ）。因為這與耶穌的教訓是完

全不合的，此時伯多祿非但冒失，而竟

有些是莽撞了﹔但無疑的，他的心地是

正宜的，是完全出於對耶穌的忠誠及愛

護。至此伯多祿己的確茫然不知所措，

又見耶穌已垂手就捕，乃實行了走為上
策之計，但逃不多遠，又覺心有不甘，

對耶穌忠貞的諾言，應有所交代，乃轉

過身來「遠遠跟著耶穌」（瑪26:58等）。

經過若望的人事關係，得以進入大

司祭的庭院，在近處觀看耶穌案件的結

局，就在這裡三次被人追問是否是耶穌

的弟子，伯多祿竟三次否認，且強調自

己與耶穌毫無關連，耶穌轉臉看了他一

眼，這時伯多祿才如大夢初醒，於是跑

到庭院之外，悽慘地痛哭起來（瑪 26:

69-75﹔若 18:15-18 等）

耶穌復活後第一個獲得顯現的宗徒

就是伯多祿（路24:34 ），聽耶穌的指示

率領其他宗徒北上加里肋亞，重操捕魚

的業務。某日旱，天色的在朦朧之際，

耶穌站在湖邊（加里肋亞湖），立即被

若望認出，伯多祿又是滿腔熱火，急不

及待地跳下水去，游至岸上問候耶穌。

就在這天早上，耶穌三次問伯多祿是否

愛白己（主耶穌），伯多祿鑒於以前背

主的大錯，心中已有所警惕，再不敢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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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只謙虛地三次答應：「主，是的，

你知道我愛你」。耶穌見時機業已成

熟，伯多祿的心理狀態也已作好了準
備，緊接著耶穌將以前預許給他的教會

中最高職權，正式的委托給他（若

21) 

在聖神降臨的日子上，宗徒們領受

聖神之後，﹛白多祿一馬當先，代表其他

的宗徒，向圍觀的群眾講話，當天就有

三千人回頭，領洗入教（宗2:14-41 ）。

幾天後伯多旅同若望進入聖殿祈禱時，

治好了一個胎生的瘋子，招惹了群眾好

奇的圍觀，他再度乘機報導，又有五千

人回頭，因而遭到公議會的逮捕，第二

天才被釋放了出來（宗 3-4:22)
自教會誕生伊始，怕多祿就成了這

個新興團體的首腦人物，是他安排了選

舉瑪弟亞為宗徒的事宜（宗 l :15-26) ' 

是他責罰了犯罪的夫婦阿納尼雅及撒斐

辣（宗 5:2-11 ）。他的名聲很快的傳佈

開來，很多病人都求他醫治，甚至只要

病人動下他的衣邊，或使他的影子由自

己身上掠過，就能獲得痊愈（宗 5: 14 』

16 ）﹔也是他首先視察了撒瑪黎雅的教

會（宗 8:14-25 ）。至此耶京的公議會見

此風不可長，乃再度下令逮捕了宗徒，

這次又是伯多祿代表發言，駁斥公議會

的無理。於是被鞭打後，再度獲得釋放

（宗 5:17-42 ）。自此伯多祿只好由耶京

向外發展，在里達治好癱子艾乃阿，在

約培復活死人塔彼達（宗 9:32 43 ），並

在凱撒勒雅接受第一名非猶太人的教外

人，意大利營的百夫長科爾乃略，及其
全家領洗入教（宗 10 ）。大約在公元42
年上，黑落德阿格黎帕開始對教會的殘

苦迫害，將大雅各伯宗徒殺死，將伯多

祿下到監裡，但由於天（吏的救助而脫

險。至此伯多祿知聖地已非久居之地，

乃「往別的地方去了」（宗 12汀， 17)
聖經上雖未明確地指出，究竟去了什麼

地方，學者們大都同意及主張，此時怕

多祿去了羅馬，當時在羅馬已有一批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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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節那天在耶京歸化的猶太教友，故此

伯多祿在羅馬並不是完全陌生的，相反

的一定受到了優厚的招待。自此羅馬成

了教會的中心，由羅馬伯多祿開始管理

支配整個教會的事務，給小亞細亞的教

友寫的兩封公函，也是發自羅馬（見伯

前 5: 13 ）。但是他並沒有定居羅馬而不

動，他仍然盡了他視察教務的最高職

權，如此在公元49年，我們見他重新出

現於耶京，主持第一次的宗徒會議（宗

15:6-21 ，見迦2:1-10 ）。其後更去了安

提約基雅，在這裡同保祿發生了一次不

大不小的衝突。原來在耶京大會議上，

原已決定教會對一切歸依教會的人，應

一視同仁，不應有猶太人及教外人的分

別，但是向來直爽果斷的伯多禱，卻在

安提約基雅冒然的間接支持了那些由猶

太主義回頭的教友，而激起了由外教回

頭者的不滿及沮喪，是以保祿基於正義

感起來強烈的反對了這位宗徒之長的模

稜兩可的曖昧態度，並指出由此所加於

教會的損害（迦2:11-14 ）。伯多蘇自知

理曲，只有逆來順受，就此了結了這一

場風波。但自此之後，二人合ff無問，

毫無隔闋的跡象可尋，以致教會，自古

以來就時常將二人的名字相提並論，是

以所謂教會初期的伯多祿主義及保祿主

義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見宗 1 5: 7-

12 ）。至於有關伯多祿其他的傳教行

程，在聖經上所記載的不多，遠不如保

祿的行程清楚。

伯多赫在尼祿迫害教會的時代，大

約在 64 67 年間，為主致命而死，被當

時的教友葬於現今的梵蒂岡丘嶺上，亦

即後日伯多祿大殿座落的地方，白古以

來有不少的傳說一致擁護這一事實。自

1940-1949 年在大殿之下的考古挖掘，

更證實了這一傳說之不誤：大殿圓頂樓

之下的正中地方，就是聖教會第一位教

宗伯多祿墳墓的所在地。但在第三世紀
的中葉，當伐肋黎雅諾皇帝難為教會正

熾之際，伯多祿的屍首曾一度被遷往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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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巴斯提盎地窟之中，免得落於迫害者

之手而受到褻潰，但不久之後，即重被

遷往其原來的舊址，重新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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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863 宗徒、使徒。

伯多祿前後書
Epistle I and II of Peter, Epistola 
I et II Petri 

在新約內有七封書信，通常稱為

「公函」’伯前與伯後即七封公函內的

兩封，今為清晰起見，將伯前、伯後分

述於後：

1. 伯多祿前書

1.1 內容

伯前共分為五章： I: 2 為信首致候

辭，在這致候辭裡，說明作者乃宗徒之

長伯多祿，收信人乃小亞細亞各地教

會。 1:3-12）；全書的引言，說明蒙召獲

得信德，因而來日能獲得永生，全屬天

主的大恩。為此，作者由 1:13-5:11 ' 
都是對信友的勸言，即一、勸勉信友善

度聖潔的生活（ 1:15-16 ）﹔尤其要以兄

弟的愛，彼此相愛，（ 1 :22 ）﹔二、勸
勉信友師法基督，敦品勵行服從政權

( 2: 13 ” 14 ），僕人服從主人（ 2: 18) 

妻子服從丈夫，丈夫善待妻子（ 3 : 1 -

7 ）﹔三、勸勉信友在遭受迫害時，要

安心忍受（ 3:13-18 ）﹔四、再度勸勉信

友度聖潔的生活及彼此相愛（ 4：卜 13 ); 
五、再度勸勉信友要為基督樂於接受試

探與苦痛（ 4:12-19 ），六、勸勉為長老

的善盡己職，青年要服從長老（ 5: 1 

7 ），勸一切的人要醒唔，以信德抗拒

魔誘﹔ 5:8 11 為信尾的祝福。此外，應

注意的一點，在3: 19作者勸信友安心忍

受苦痛，提及耶穌的死亡，論及耶穌死

亡時，順便提及基督曾藉神魂去給那些

在獄中的靈魂宣講過，這裡所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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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乃按猶太人的思想，言人死後

靈魂所眾的地方，也稱冥府，換言之，

猶如吾國所慣說的陰間。信經的「我信

其降地獄」，即本於這段經文。耶穌給

獄中的靈魂宣講了些什麼？據教會傳統

的解釋，即向在該處期待默西亞降來的

好消息的靈魂，宣佈了默西亞已來了，

而且已完成了他救贖世人的大功。

1.2 作者及時地

關於這一問題，沒有太大的難處，

因為自初期的教會開始，教父們幾乎一

致認為本書作者，即本書 1: 1 所寫的宗

徒之長怕多祿。所有小小疑難，即本書

的希臘文雖不能說極為優美，卻也可說

相當工整﹔而伯多祿原不過是加里肋亞

湖邊的漁夫出身﹔以一猶太漁夫，而竟

能寫出這樣的希臘文，有點出乎尋常。

不過，對這一問題， 5: 12已有所解答，

即伯多祿曾明言，他寫這信，用了息爾

瓦諾一即息拉為代筆人，而息、拉無疑
對希臘文有相當造詣。而且從得前 1: 1; 

格後 I: 19﹔宗的：40 ﹔ 16: 19,37-38 ; 17: 
1,4 ﹔ 18:5等處，得知息爾瓦諾，也曾是

保祿的傳教伴侶，這樣也許對本書內有

不少觀感，甚至字句和保祿書信極相

似，甚或完全一樣，有所幫助（參閱 3:

1, 7 和格前 7﹔弗 5:22-33﹔哥 3: 18-19 ; 
伯前 3:22 和弗 l :20-22 等）。關於寫本

書的地點，乃當時以驕侈淫逸聞名，伯

多祿比作巴比倫的羅馬。至於寫這信的

時期，因在本書內，一再勸勉信友要忍

受迫害，固然這迫害可泛指來自外教人

一般的迫害，但如特別指來自難為教會

最激烈的尼祿皇帝的迫害，也頗適當。

故這信大約寫於公元的，64 年尼祿皇帝

迫害教會期間。

2. 伯多祿後書

2.1 內容

伯後只有三章，餘 1: 1, 2 為致候

辭， 3:17-18 為結尾語外，可分為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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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前段（ 1: 2- 21 ），勸讀者為相稱自

己的聖召，要盡力修德行善：後段（ 2: 

1-3:16 ），痛斥假教師的各種邪說謬

論，並強調主必要再來。

2.2 作者與時地

關於本書作者以及成書時地等問

題，本書較前書比較困難複雜。首先由

於本書與前書的文筆迴異，再者本書所

申斥的邪說謬理，初世紀末甚為昌盛，

而且書中數處語氣，如3:4「自從我們的

父老長眠以來．．．．．．」’「正如他（保
祿）．．．．．．在一切書信內．．．．．．」’猶言當

時保碌的著述已成了專集，看來伯後當

為晚出。也即因了上述的疑難，較早期

的教父，未有提及此書信，最早提及本

書信的乃三世紀的奧利振。而聖熱羅尼

莫清楚的說出，不少人不以此書為出於

聖伯多祿的理由，乃因此書與怕前文

筆、體裁和造旬的迴異。因而不少近代

的學者，也就不以此書為伯多祿的著

作，而強調為隱名氏於初世紀末，偽托

伯多祿之名，而寫了這信。不過持反面

意見的，即以伯多祿主基本書作者的，也

並不乏人，即近代學者中如 Benoit,

Vaccari 等學者，仍堅持後一意見。那

末上述疑難，可以其他理由來加以解

釋。首先對前後書二書文筆之互異，遠

在古時，聖熱羅尼莫業已強調，這是由

於聖伯多綠所用的執筆人不同。至於本

書所痛斥的邪說謬理，雖昌盛於初世紀

末，但不能說在怕多祿去世前，絕對沒

有發生過，因為在本書內所攻斥的邪說

謬理，如「不但褻j責眾尊榮者，他們都

是膽大驕傲的人」（ 2:10 ），「縱情淫樂」

(2:13-14 ）等，在聖保祿的書信內，也

曾有類似的痕蹟（參閱哥及弟後 3:2

6 ），因縱情淫樂，在公元前已由希臘

一哲學派（伊壁鳩魯派Epicurean ）散佈

於小亞細亞各地，尤其有一不可否認的

事實，即本書二章與猶達書有文字上的

關連，且據一般學者的意見，是伯後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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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過猶達書，而猶據耶路撒冷譯本引

言內說，大約成書於公元 70-80 年。果

如此，則伯後所申斥之假教師及他們的

邪說謬理，至少在公元 70-80 年已有，

因在這期間，猶已予以痛斥。那末，何

以竟對伯後因了該書內所攻斥的邪說謬

理與猶書相同，而竟說伯後成書時間當

在公元 100-125 年間，這是否合乎邏輯

原則？是以雖如耶譯本所說，在當時偽

托一名人著書立說，以廣收效，為當時

乃一普通事，不過在未能確實證明伯後

非出自伯多祿，更好仍如本書內證所

述，以伯後歸之於伯多祿。由本書內證

看來，作者不只在致候辭內，自稱為耶

穌基督的僕人西滿伯多祿，而且他還說

他是耶穌顯聖容的目擊證人（ I : 1 6 -

17 ），並以平等身份稱保祿為兄弟（ 3: 
15 ），又說，這已是第二封信，學者們

公認這是針對伯前所說。此外，在信首

開端勸讀者修友愛之德如伯前 l :22 所

說，如出一轍。再者如本書 l : 14所說，

「我知道我的帳幕快要拆卸了」’即宗

徒之長，在巴比倫 羅馬見教難日

熾，深感他為主捐軀之日日近，而且作

者還說，「是主耶穌指示給他的」等。

是以最好以伯後乃伯多被宗徒，在他被

釘死前不久，大約公元 66-67 年間，在

羅馬寫成的。從文字方面來說，充其

量，也許在聖人死後，有人或許為聖人

的弟子，曾加以潤飾，但絕不能因此便

否認伯後非伯多祿的作品，且成書於伯

多祿死後30至50年，即公元 100 125年
問。

見 1915 猶達書、 2467 諾斯士i辰、 453 伊

壁鳩魯派。

616 伯多祿大事錄
Acts of Peter, Actus Petri 

(I) 此書以希臘文寫於三世紀末，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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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失，祇保存一些殘片。現存者有

拉丁譯本（Actus 始rcellenes ）和苛仆
特語一些殘片。

本書如其他宗徒偽大事錄一樣，
充滿了無歷史價值的奇蹟和傳

奇。至於教義，作者主張些禁

慾主義的錯誤，如輕視婚姻，用

水代酒來舉行聖祭等。

(2) 偽里諾教宗所寫的伯多祿苦難

史。本書把上述的謬理刪除。大

約說，描寫了一個可親可敬的伯

多祿的形象。該苦難史的原文也

許是希臘文，但祇存留了拉丁譯

本。著作的時代是第四世紀。

(3) 伯多祿和保祿大事錄受了伯多祿
大事錄之影響，記載保祿到西班

牙的路程，且主張兩位宗徒是同

年同月同日殉道的。

(4) 偽亞北狄雅著的伯多祿大事錄和

苦難史：著於第六世紀，依賴上

述各偽經，尤其伯多祿苦難史。

(5) 上述四種作品多少也影響了偽克肋

孟書籍（ Litteraturα Pseudo

Clementina Homiliae et 

Recognitiones ） ，這些書籍所引起的

問題，非常難而複雜。其中的教義

屬於厄彼翁派（ Ebionites ），並且還

保存了擁護猶太教派（ J udaizers ）對

保祿的怨恨。

總而言之，上述各書是含有教戒的

傳奇，真正的歷史家可借助於考古學，

在其中尋找「泥土中遺失的金片」

617 伯多祿默示錶
Apocalypse of Peter, 
Apoca/ypsis Petri 

本書在古時基督信徒中很受歡迎，

大概是在巴爾苛刻巴時代，即公元 135

年寫成的。原文也許是希臘文，但是現

617 - 618 

在祇保存了一些殘片﹔全部祇有厄提約

丕雅譯本。上古聖教會的教父和作者如

亞歷山大里亞的克肋孟、瑪納斯的瑪加

略、安提約基雅的德教斐羅等引用本書

時，有時如聖經一樣。敢發本書的來源

是耶穌顯聖容（路9:28-35 ），耶穌的末

世言論（路21:5-38 ）和若望。默示錄作

者除了十分生動地描寫天堂的快樂和地

獄的苦楚外，特別強調罪人應受之罰正

針對他所犯的罪惡，好像作者以奇怪的

現象來解釋並證實智 l 1: 1 7 所說：「叫

他們（惡人）知道，人用甚麼來犯罪，

就用甚麼來罰他」。此外，作者也強調

貞潔的道理，人到結婚時應完全保持貞

潔，墮胎的婦女要在地獄的一個特別黑

暗處吃苦受刑罰，因為她們「毀滅了天

主的工作」一小生命。本書對宗教藝

術的影響也非常廣大。

618 伯多祿和安德助大事錄
Acts of Peter and Andrew etc. 
Actus Petri et Andreae etc. 

(1) 本書大約著於 400 年左右，原文

似乎是希臘文，作者如其他偽大

事錄的作者一樣，不重視婚姻聖

約。但是作者卻提倡天主赦免信

徒之罪的教理，並稱伯多祿為

「全聖教會的監督」。

(2) 所謂伯多祿斯拉夫文大事錄是個

中世紀的作品，似乎以埃及隱修

士的故事為依據﹔從各方面來

講，毫無價值。

(3) 所謂安德肋及保祿大事錄和安德

肋和費肋孟大事錄，著於八至十
世紀，與前者所記載的相同，上

溯至埃及隱修士的故事。

371 



619 - 621 

619 億馳（臆鼠）
Mole, Ta/pa 

伶颺（肋 11 :30 ），本來按動物學的

解釋與健鼠（肋 l I :29﹔依2:20 ），是相

同的動物，但是因為原文以不同的名詞

來表示，故此思高譯本也只有以兩個不

同的名詞來表示同一動物，雖然仍不能

確定是否的確與原文上的名詞完全相符

合，因為聖經上的動植物名詞多是民間

的通俗名詞，而不是學術名詞。

伶攤為自由鼠類中最小者，體長約

六、七寸，高不及二寸，盛產於亞洲、

北歐及北美之溫寒兩帶中。其背呈淡赤

褐色，胸腹純白，耳殼圓小，眼黑，身

軀柔軟，好群居，捉食烏蛋及小鳥，每

產約五頭。

見 2607腿鼠。

620 位格

Person Persona 
見人格。

621 佔有物

P「ope 「ty, Owner, Possessio, 
Possessor 

人對財物的佔有權，不論在舊約或

新約一向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

這在創世紀的第四章即己清楚的指明

了，人對田地及其出產，以及牛羊牲
畜，有佔有享用及毀壞（奉獻）的權利

（創 4:3-4 ）。最初在以民的遊牧時代，

他們的主要佔有物是羊群牲畜，私有的

積蓄及奴牌（創 12:5 ﹔ 13:2 ﹔ 30:43; 46: 

32﹔申 3: 19 ），而牧放牲畜的草地，則

是家族或部落的共有產業。其後漸漸由

遊牧生活而轉向定居生活時代，則小型

372 

七畫

的耕地也成了私人家庭的佔有物（戶35:

2﹔列上 21 :3﹔盧 4:3 ），並且盡量使這

些不動產存留在自己的家族中，不使分

散而致財產外流（列上 21 :3 ）。這是以

民的一貫作風，再加上先知們劇烈的反

對侵佔他人財物及土地的不法之徒（依

5:8 ），故此大地主的現象，在以民的歷

史上似乎向來未發生過，即使是在君主

時代的以民中，私有產業權，仍然操之

於平民之手，而沒有受到文明古國，如

巴比倫及埃及土地盡歸國有的影響（見

列上21 章）。聖經上有不少的規定及警

告，使人不得變換地界，危害他人的佔

有權（申 19:14; 27:17﹔鐵 22:28﹔約

24:2﹔歐 5: 10等）。其次「喜年」及「安
息年」設立的目的，便是使一切的土地

物產各歸其原來的主人（肋25:8－峙，29-

31 ：，戶 36:4﹔則 46:17﹔肋 25: 1 7 ），也
是保障以民私有權的有力措施。天主的

「十誡」中，更有兩條是直接保障私人財

產的誡命（出 20:15-17﹔申 19 20) 

除了上述以民社會中的法律、行

政、傳統及先知們的教訓之外，以民的

私人佔有權也有其宗教及神學上的基

礎，因為巴力斯坦聖地是天主許給聖祖

們的士地，為使他們的後代藉著產業承

受的法律，而獲得地產，能以繼續在這

個土地上生活享受，代代相傳。但條件

是他們應當時常忠於他們的上主天主

（出口： 13 ）。就整個以民來說，他們是

天主特選的百姓，是天主特別的「佔有

物」（見出 19:5﹔申 4:20 ﹔ 9:26﹔撒上

10: I ﹔撒下 10: 1 9 ; 14: I k 列上8：日，53 ﹔

列下21: 14﹔詠16:5-6 ﹔ 33: 12 ﹔ 78 ：呵，71

等）

在新約中雖然極力讚揚貧窮的高尚

理想，但向來沒有將私人的佔有權推

翻。雖然宗徒大事錄記載了耶京初期教

友們的巨大宗教熱誠，他們甚致將私有

物變賣充公，供教友團體享用（宗2:45 ﹔

4:34 35 ; 5: 1 ），但這也只是曇花一現
的英雄作為，而不是人民生活的正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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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再說它的結果是很不理想的，致使

耶京的教會，成了其他教會的經濟負

擔，因此不久之後它便成為歷史上的陳

蹟，不再為人所道及。

見1613偷盜、 1596財富、 1821 喜年、 501

安息年、 890承繼產業、 37十誠、 465刑罰、懲

罰。

622 克爾﹝克爾哈勒斯、

克爾赫勒斯l
Kir of Moab, Qir Moab 
[Kir-hares; Kir-heres] 

摩阿布人的堅城，亦曾為其京都，

位於海拔八百公尺，在死海近處里山

( Lisan ）半島的南端，距死海灣之東約

十七公里半，呈三角形，周圍有一百公

尺的山谷作衛護，故此的確是一座堅

城。又是阿拉伯及埃及通向敘利亞大道

的重鎮。惟一軍事上的弱點，是其周道

的山頭大都高出其上。但是先知們卻曾

數次以譏諷的口吻稱之為「磚頭牆」（克

爾哈勒斯或克爾色特或克爾赫勒斯，見

依 l 6: I l ﹔耶 48 ：訓，36﹔依 16:7﹔列下
3:25 ），但事實上證明，它是可以堅守

待援的城堡。當北國以色列國王耶昌蘭

聯盟猶大王約沙法特及厄東王進攻摩阿

布人時，一路勢如破竹摧殘躁摘其鄉村

城市，但聯軍的攻勢卻到此城為止，不

克而撤兵退回。在這個緊要關頭上，摩

阿布王默j少曾在此城的城牆上殺子祭神

（列下去21 27) 

其後納巴泰人佔領此城，在它的廢墟

之上重建堡壘。在拜占庭（ Byzantine ）時
代（或謂東羅馬帝國時代），此城曾是

總主教的座堂區，周圍有為數可觀的教

友團體居住。如此可以明瞭何以十字軍

東征時，毫不費力地將這座堅城克服

了。十字軍在 l 140 年建築強大的堡壘

622 - 625 

於此。此堡壘至今猶存，是遊客們值得

瞻仰憑弔的聖地古蹟之一。此城今名刻

辣克。目前有居民一萬六千人，其中約

兩千人是東正教的基督徒，有一座天主

教的醫院，由意大利籍的修女們來管

理，並照顧來聖地朝聖的天主教徒。

623 克士

Kish Cis 

人名，其意不詳，有人謂「禮品」

（？）之意，是耶依耳之子，撤烏耳之

父，其母名瑪阿加（編上8：凹， 9:35) , 

屬本雅明支派。艾 2:5 記載摩爾德間是

本雅明族人克士的曾孫。

624 克雄

Kishon Cison 

溪名，在加爾默耳山的東南方（列上

18:40 ），即現在的慕加塔河（ Mugatta ）。

此河在雨季時竟能泛濫全部依次勒耳平

原。平常祇在它的下游，才有水流，在

海法的東北流入地中海。在它附近所造

成的泥沼地帶，是為戰車戰士十分危險

的區域（民 4:7,23 ﹔ 5:21 ﹔詠曰： 10 ）。

在克雄之畔，厄里亞先知曾令人將一批

巴耳的假先知殺死（列上 18:40)

625 克汪

Kaiwan, Kewan 
見 2064 楞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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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 克德龍

Ked 「on, Cedron 

在耶京及橄欖山，或謂耶京及革責

瑪尼之間的一道水溪，亦曰山谷（厄下

2: 15﹔編下 33: 14﹔若 18: 1 ) 。此溪由

耶京之西的數條水道匯集而成，流向死

海（撒下的：23﹔匣 14:8﹔則 47:8﹔岳

4: 18 ）。在以民的君王時代，即習用此

谷作為葬身之地，因此阿撒及約史雅亦

曾在此谷將一切敬禮邪神的用具焚殿

（列上的汀，列下 23:4)
目前這條溪在非雨季節，已無流水

可言，故人皆稱之為克德龍谷。它在耶京

聖殿廣場之下約一百二十公尺，在革責瑪

尼崗下僅有四十五公尺，中間有橋通過，

在橋之左下方附近地方，有聖母墳墓大

殿，再往前不遠，有宗徒山洞，並有革責

瑪尼大堂。沿谷而下有所謂之約沙法特、

阿貝沙陸、雅各伯及區加利亞的墳墓，並

在谷之左邊滿佈猶太人墳墓，而它的右

邊，則是阿拉伯人的墳場。

627 克勞違

在保祿赴羅馬的航途中，遇見大暴

風雨，十四日之久，所乘之船被暴風吹

往這個叫克勞達的小荒島上（宗 27: 16) 

。有些學者以為它是在馬耳他附近的哥

左小島（ Gozzo ），但大多數的學者卻以

為它是在克里特的斐尼克斯（ Fenix ）之

南的一個小荒島，今名高多斯者

( Gaud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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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 克勞狄﹝曙勞狄﹞

亦譯作喀勞狄。羅馬第四位皇帝。

他的全名是提庇留、克勞狄、凱撒奧古

斯都，是提庇留皇帝的娃子，他於41年

繼其娃子加里古拉之位，在位十四年之

久，是一位優良的君王及政治家。宗

11 :28 謂有一位名阿加波者，預言將有

遍地飢荒，而這飢荒就在克勞狄任內發

生了。 44 至 48 年間，在巴力斯坦的飢
荒格外嚴重，是以聖保祿在小亞細亞及

敘利亞各教會募捐，救助耶京貧苦的教

友（見宗 l 1 :29﹔迦 2: 10﹔格前 16: I ）。

宗 18:2記載克勞狄曾將一切居於羅馬的

猶太人逐出，阿桂拉及其妻普黎史拉就

是被逐之人，赴格林多與保祿相遇。驅

逐猶太人的原因是因為基督徒的勢力日

漸擴大，而與其他猶太人形成勢不兩立

的分裂狀態，是以有礙羅馬的社會安

寧，故於 49-50 年間，全部猶太人被趕

往城外或他方居住，不過這一驅逐令的

實施，似乎並不太嚴厲，因為幾年之

後，在尼祿皇帝時代，羅馬的猶太團

體，非但有增無減，並且較前更為興

旺，不過自此而始，猶太會堂與基督徒

河水不犯井水，完全分立自治了（見宗

28:17-28) 
克勞狄對巴力斯坦的政治完全依賴

他所信任寵愛的黑落德阿格黎帕一世，

將之封為巴力斯坦王，擴展他的領土，

使巴力斯坦的黑落德王朝政權重新統

克勞狄死於非命，被他的妻子阿格

黎丕納（ Agripina ）毒死，由尼祿繼位為

羅馬皇帝（ 5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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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9 克助孟

Clement, Clemens 

斐理伯城的一位教友，保祿忠信的

傳教伴侶，曾受保祿的褒獎，謂他的功

德及名字已寫在生命冊上（斐4:3 ），意

即已有作天國國民的資格，但這種資格

並不是一勞永逸的，因為仍能失足跌倒

（斐 2:2 ）。有人以為他就是羅馬教宗克

肋孟，但尚待證實。

630 克里特

Crete, Greta 

地中海中部的一個大島，在愛琴海

之南。此島由東至西，有一百六十英里

長，南北由六至三十五英里寬（三千三

百二十六平方英里） 。有依達 (Ida ）大

山，橫貫全島，最高峰達八千多英呎，

原來是土地肥決，風景優美的名島，但

目前已幾成荒島。

它的原來居民來自小亞細亞，希臘

人之進入此島，是公元前 1600 年左右

的事。它的最古王朝名米諾斯

(Minos ），遠在公元前3000年已開國建

朝。自古以來它即同埃及、敘利亞及米

索不達米亞在經濟、文化、商業上有著

密切的關係，本世紀的考古學家，在厄

番斯（ A. Evans ）先生領導之下，在此

島大事挖掘考究，證實其古老文化的存

在。

羅馬人征服此島之後，在公元前的

至69年間，將之劃為羅馬行省。聖神降

臨那天，在耶京就有一批來自克里特島

的猶太人在場（宗 2: 11 ）。當保祿自凱

撒勒雅解往羅馬的時候，途遇大風，不

利航行，且有危險，祇得沿克里特島的

南岸，背風的海面航行，抵達此島一個

名叫良港的海灣，在拉撒雅城附近（宗

27:7 13 ），是為保祿第一次來克里特

629 - 633 

島。保祿在羅馬獲得自由之後，當同弟

鐸再來此島正式開教，且將弟鐸留在此

地管理教友們，及選立長老，治理教

會。在保祿致弟鐸的信上，曾用厄丕默

尼得（ Epimenides) （聖經上稱「先知」）
的話來提醒弟鐸：「克里特人常是說謊

者，是些可惡的野獸，貪口腹的懶漢」

（鐸 1: 5 12) 

見 321 加非托爾。

631 克羅帕

Cleopas, C/eophas 

人名：
(1) 耶穌於復活當天，發顯給前赴厄

瑪烏的兩個門徒之一（路 24:

18 ）。他們在晚餐分餅時，眼睛

開了，認出了是耶穌顯現給他們

（路 24:30 ）。按傳說另一門徒的

名字是西滿，但無據可憑。

(2) 瑪利亞的丈夫（若 l 9:25 ）。有人

謂他是若瑟的兄弟，故此是耶穌

的叔父，但無據可考。

632 克勞狄雅

Claudia 

羅馬初期教會的一位女教友，普登

的妻子。二人曾要求保祿代為致候弟茂

德（弟後4:21)

633 克軍帕違﹝克宴帕特辣l
Cleopatra 

人名，意謂「著名父親的女兒」

她是歷史上的一位風流無恥的問題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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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仆托肋米六世非羅默托（公元前

180-145年）的女兒，於公元前 150年與

敘利亞的基位者，亞歷山大巴拉（公元

前的0 145 年）結婚。約納堂瑪加伯曾

參與這次盛大的婚禮（加上10:57-58 ）。

但不久之後，仆托肋米六世開始懷疑其

女婿亞歷山大巴拉有野心在，於是二人

交惡，乃與德默特琉二世（色宴苛王）

聯盟，並將女兒轉送與德默特琉為妻

（加上 l 1:9-12 ）。後來德默特琉，與帕

提雅人交戰，成為階下囚，並在坐監期
間同洛多古納公主結婚，克霎帕達大

怒，於是嫁給德默特琉之弟安提約古七

世息得太為妻，以示報復。當德默特琉

出獄歸來，兄弟二人爭奪王位，結果安
提約古敗北，而此時埃及王仆托肋米七

世菲斯康亦出兵將德默特琉打敗，敗北

逃亡時赴仆托肋買城逃難，但為克霎帕

達所拒。結果被人捉住殺掉，克霎帕達

後來亦將自己同德默特琉所生之子色霎

苛殺死，因此子竟無其母克霎帕達之同

意，想霸佔國權。她的第二個兒子受其

母之助，卻登上王位，成為安提納古八

世格黎普斯（公元前 125 年）。此子於

不久之後，以其母為殺他而預備的毒

藥，將己母克霎帕達毒死。克霎帕達曾

由安提約古七世息得太生有第三子，名
安提約古九世居息刻諾。

634 克軍帕特辣

Cleopatra 
見 633 克霎帕遠。

635 克黎雅特

Kiriath, Cariath 

地名，意謂「村莊」’是屬本雅明

支派的城市（蘇 18: 28 ）。學者們大都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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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城即是屬猶大支派的克黎雅特耶阿陵

城（蘇 15:60 ﹔ 18: 14 ），故思高譯本將

蘇 l 8:28 的克黎雅特改為克黎雅特耶阿

陵。

636 克黎約特﹝克黎約特赫茲

龍、依斯加略i
Kerioth-hez 「o n, Carioth 

聖經上的兩個城名：

(1) 猶太最南方的一座城，靠近厄東

邊界（蘇 15:25 ）。大概負賣耶穌

的「克黎約特人」猶達斯即出生於

此。有不少學者斷定克黎約特就

是現今距貝爾舍巴之東北約三十

二公里的卡爾耶特音（ H. e 1-

Qaryetein ）廢墟。

(2) 摩阿布地方的一座城（耶 4 8: 
24 ），建有要塞宮殿（亞 2:2)

考古學者對它的辨認，意見不

一。可能是現今距默德尼雅（ H.

el-Medeiniyah ）廢址之東北七十

公里的撒里雅（ Saliyah ）。

637 克爾哈勒斯

Kir-ha 「es
見 622 克爾。

638 克爾赫勒斯
Kir-heres 

見 622 克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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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9 克黎雅塔殷

Ki 「iathaim, Cariathaim 

城名，原文意思是「雙城」或「姊

妹城」’是兩個地方名：

(1) 屬於厄明人的城市，位於約但河

之東（創 14:5 ），後為勒烏本的子

孫所重建（戶口：37﹔蘇 13: 19) ' 

亦曾陷於摩阿布人之手（耶 48:1 ﹔

則 25夕，亦見於默撒〔 Mesa 〕碑

文九至十一行）。它可能就是現

在的卡爾耶特音（ Hirbet el

Qaryetein ）廢址，位於刻辣克

( Kerak ）之南，或者也可能是谷

勒雅特廢址（ H. el-Qureiyat ），它

在默德巴及刻辣克之間，阿爾農
河之北。故此學者意見各異。

(2) 聖經上的卡爾空避難城（蘇 21:

32 ），在編上 6：“亦被稱為克黎

雅塔殷。

640 克買洛特阿塔瓦

Ki「broth-hattaavah, Sepulchra 
Concupiscentiae 

地名，意謂「貪慾的墳墓」’是位

於西乃與哈茲洛特之間的一個地方，它

的現今確實位置已不可復考。在這裡埋

葬了那些因貪龔捕捉吃食鴉騁的以民，

故此稱此地為「貪慾的墳墓」。拉丁通

行本將之意譯，但現今絕大多數的譯

者，將之音譯，思高本亦然。（見戶口：

33 35; 33:16-17﹔申 9:22)

641 克黎雅特耶阿陵

Kiriath-jearim, Cariathiarim 

意思是「山林之城」’原是希威人

639 - 643 

的四個聯邦之一（蘇 9: 17 ），位於猶大

及本雅明支派邊界的西部。先屬猶大，

後屬本雅明。由此可以推斷此地乃兩支

派的不清地界區。這種事實可能是來自

下邊的原因﹒克在法律上雖屬於猶大，

在地理上卻位於本雅明的山區之中（蘇

15:9,60 ; 18: 15﹔民 18 ﹔ 12 ）。約櫃陷
入培肋舍特人之手，被歸還後，曾留在

此地歷 25 年之久（撒上 4: 11; 6: 19 7: 
2 ）。此地居民中的一部份，在巴比倫

充軍之後，仍返原地（厄下 7:29)

這座城在聖經上的名稱頗多，亦名

雅阿爾平原（詠 132: 6 ），克黎雅阿林

(Arim ’厄上 2:25 思高譯本已改為克黎

雅特耶阿陸），克黎雅特巳耳（蘇 15:60 ﹔

18: 14 ），巴阿拉（蘇 l 5:9,11 ），猶大

巴阿拉（撒下6:2﹔見編上 13:6 ）。學者

們一致認為它就是現在的德依爾阿匣爾

(Deir el-Azhar ），在克黎雅特依納布

（意謂「葡萄城」）之東北近處。此後者

現今亦稱為阿步哥士（ Abu Gosh ）。此名

因十九世紀在此搶劫路人而著稱的匪盜

而得，他的墳墓就在此地。克黎雅特耶

阿陵距耶京約十五公里，在耶京之東北

方，海拔七百二十公尺。基督徒在公元

第五世紀曾於此建造大堂，以紀念舊約

約櫃，曾在此存留。

642 克黎約特赫茲龍

Ke「ioth-hezron, Carioth 
見 636 克黎約特。

643 初果﹝薦新祭l
First-fruits, Primitiae 
[Sacrifce of First-fruits, 
Sacrifcium Primitiarum] 

世間一切古今中外務農國家的百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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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都有將土地的初熟產物奉獻與神的

習慣，用以表示對神的敬意，並承認主

管土地豐產者是神。這種習尚早已見於

古代的埃及、巴比倫、迦太基、希臘及

羅馬民族中，中國向來以務農為主，當

然也不會例外。

聖經開宗明義之初，就記載了向天

主祭獻土地出產的事蹟（創4:3,4 ）。以

民對初熟之果的奉獻，最初很可能是百

姓的一種自動白發的行為，但漸漸以民

的法律使之變成了必須遵守的誠命，並

規定所獻者應是「田中最上等的初熟之

果」（出 23: 19 ﹔ 34:26﹔則 44:30 ），主

要是以初收五穀，初擇的油及牛羊的首

生為主（出口：28-29 ）﹔申 18:4更清楚

地指出五穀、酒、油和初剪的羊毛，都

是應獻的初熟獻儀，並規定了獻初熟之

呆時應守的禮規（戶 15: 17-21 ; 18: 12 ; 

肋 19: 24 ﹔ 23:9-14,15-20﹔申 26﹔卜

11 ）。經過法律的這一番規定，它已不

再僅是對天主敬禮的表示，而也成了對

宗教上應盡的義務，即是用其中的一部

份，來維持聖殿的費用及司祭們的生

活。充軍之後，厄則克耳及乃赫米雅更
強調這些法令的重要性，勸勉百姓謹遵

勿違（則 44:29-30﹔厄下 10:36 ﹔ 13:
31 ）。以民歷史上的兩個節曰：「無酵

節」（見肋23:9-14 ）及「五旬節」（戶 18:

3 ﹔ 28:26 ），與初熟之果的奉獻是有直

接密切關係的。

「初熟之果」在新約上具有的意義

是借意的，它不祇本身是最上等的果

實，而且具有對其他果實的影響力。如

此天主的初熟之果一以色列百姓，對

其他一切民族（耶2:3 ），以及天主的初

熟之果一一切的基督徒，對其他一切

的人類（雅 l：時，見默 14:4 ），是具有

巨大影響力的。

基督如初熟之果復活了起來，對我

們來說，不祇是在時間上先我們而復

活，而且是我們將來亦要復活的原因

（格前 15: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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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251 巴斯卦羔羊、 2138 愉越節、 1907

無酵節、 1906 無酵餅。

644 判官

Judge, ludex 

判官今日也多稱法官。希伯來文本

沒有名詞，只是引用動詞「審判」的一

種動態而充當名詞，按審判一詞也即平

理之意，即當有人發生了爭執時，由第

三者來平理，平斷孰是孰非。如創 16:5
撒辣呼籲天主來為她及亞巴郎之間平理

（參聞出 2:13-14 ）。當梅瑟把以色列民

自埃及領至曠野後，凡百姓中發生的任

何爭執案件，全由梅瑟一人審斷，這樣

梅瑟似乎就無暇顧及他事，後接受其岳

父的建議，才在民間選了千夫長、百夫

長、五十夫長、十夫長，使他們隨時審

斷百姓（出 18:24，訝，26 ），只把重大的

案件留下，由他自己處理。此外由申

17:9,12的經文看來，似乎司祭也有權審

斷民間的案件。總之，由上述經文可

知，以民中的判官制原是由梅瑟制定

的。為此，在申 l : 15又重申前事，並且
囑咐人民的判官，「無論是兄弟彼此訴

訟，或與外方人訴訟，都應秉公審

斷，．．．．．．任何人都不要怕，因為審判是

天主的事」（申 1: 16-17) 。由最後這句

話，可知立法者，以及審斷的標準’實

際上是天主，因而人只不過是天主的代

理者。因為人是天主的代理者，他也享

有實際的權力，甚至判人死刑，如申

16:12 ：「若有人擅自行事．．．．．．或不聽從

判官，應把這人處死」。在若蘇厄死

後，撒烏耳尚未被立為君王之前，以民

中各個支派各自為政，在那時領導以民

者為天主特選的人，希伯來文即稱他們

為判官，不過他們的任務與使命，旨在

拯救以民，而不在處理人民間訴訟的

事，故思高譯本譯為「民長」。及至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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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耳被選為君王時，審判民間案件的

事，自然屬於君王（見撒下的：2-6)

在君王中，撤羅滿以他向上主求得的智

慧審斷案件，堪稱斷案如神，故為當時

以及後世的人所稱奇（見列上 3: I 6-
2 8 ）。以後當君王背棄天主，敬拜邪

神，不守正義時，天主興起了不少的先

知。當先知指責君王時，尤其指君王斷

案不公，並一再規勸君王要施行公正的

審判（見依 I: 17 ; 3: 13-15 ; IO: I 2，耶

6: 13 ; 8: 10 ﹔ 22汀，則22:6-7,12 ：有達 13:

5,53﹔歐 4: 1-2 ﹔ 12:1-2,8﹔亞 5: 11 ﹔米

2:1-2 ; 3: 1-4﹔索 3: 1 ）﹔而且先知預言

未來默西亞必將秉公審斷一切（依l 1:1 

5﹔耶23:5 ﹔ 33:14-15﹔拉3:5 ）。此外，
在智慧書也有不少論及應如何執行審判

之事（如鐵 17: 15 ﹔ 24:23-25﹔詠 58:2-

3 ﹔ 82:2-4 ）。總之，由以上所引看來，

判官因是代天主施行審判，故在以民

中，判官享有很崇高的地位，因而在詠

中稱他們為「神」（詠 8:2,10 ）。以民中

的判官是否終身制，因聖經上沒有明文

記載，學者意見不一，不過可以確知

的，判官決非世襲，如君玉和司祭一

般。

645 利息

Interest Foenus 

在梅瑟的法律裡有關於借貸的法

律，即不拘借貸貨幣或其他可生利之

物，嚴禁以色列子民向他們本國同胞索

取利息﹔如借貸的人屬外方人，則可向

他們徵收利息（申 23:20﹔肋 25 :36 ）。

對本國的同胞不但不得取利，而且到了

第七年，即所謂「豁免年」（見安息

年），應將一切債務完全豁免（申 15:1

3 ）。不過從另一方面，借貸的人，應

在可能範圍內，盡早將所借之錢或物歸

還債主（詠 37:21 ﹔德 29:1-10 ）。天主

645 - 646 

所以禁止以民向自己的同胞索取利息的

理由，一則要他們彼此行愛德，再者天

主自己會報答他們（申 15: 10 ）。舊約

裡，只對自己同胞免息借貸，也即是舊

約裡，「愛你的近人」的思想、﹔新約

裡，耶穌卻把這愛德推及到任何人身

上，包括外教人在內（參閱瑪 5 43-

48) 

不過事實上，雖有梅瑟法律明文規

定，以民一如違犯其他條款，也一再未

能妥守這一法令，這從厄下5: 1-13 ，尤

其先知書內，可資證明。（參閱亞 2: 1 ; 

4 : 1 ﹔依 1: 17,23 ﹔ 3:14-15 ﹔ 10:2﹔耶8:

10﹔則 22: 12 13 ）。但如反觀我圓古代
社會制度，遠在春秋戰國時，已普遍實

行高利貸，因而使一般貧苦大眾，更是

貧上加貧，經數代都無法翻身（參閱呂

振羽著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 283 頁）

是以從借貸這點來看，一個外教民族究

不能和一認識真神的民族來相比。

見到l 安息年。

646 利比亞

利比亞地區及利比亞人的名字數次

見於聖經，他們是埃及的鄰圓（申 l 1: 

43 ）及埃及的僱傭軍（編下 12:3 ﹔ 16:8 ﹔

鴻 3: 9 ），故此譯經學者多將他們同創

10:3﹔編上 l :1 l 所說的肋哈賓人，混為
一談，而這種說法大概是正確的。這些

利比亞人居於埃及的西部，他們的居地

被稱為利比亞，但這一地區在古代並沒

有一定的地理界線。他們在默乃弗大及
辣默色斯三世法郎時代，當聯同其他的

海邊民族企圖向埃及入侵，但未得逞，

其後大約在公元前 I 100 年左右，當埃

及國勢哀弱時，利比亞人才以和平的方

式，漸漸滲入埃及境內，後來竟成了埃

及僱傭軍的主要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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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人將這一地區分割為二，即南

北利比亞。公元前67年，連同克里特島

被部為羅馬行省，基勒乃為其首都，聖

神降臨時，曾有這一區的利比亞人在場

（宗 2: I 0) 

647 君主政體

Monarchy, Monarchia 

以色列民族雖然在若蘇厄的領導之

下，佔據了聖地，但是距民族的統一仍

然相去甚遠，各個支派仍然劃地而居，

有自己的組織，自己的傳統以及自己的

家族政權。其後有民長的出現，但這祇

是在一個或數個支派受到外來勢力的侵

略的時候，才出現的，是有時間及地區

性的，不能算是統一，更沒有政權可

言。雖然在勇敢的基德紅民長打敗米德

楊人勝利歸來的時候，百姓曾經企圖立

他為王，但是基於以民向來的宗教傳

統，認為祇有天主自己才是以民的君

王，基德紅堅決拒絕了百姓的要求，

「我不作你們的君王，唯有上主是你們

的君王」（民 8:22-23 ）。這正是當時百

姓宗教心理作用的寫照，基德紅的兒子

阿彼默肋客雖曾躍躍欲試，想、作舍根人

的國王，但也終歸失敗（民的

但是人類的歷史文明是在日新月異

地前進著，客納罕地的諸民族都已建立

了自己的王國，諸如厄東、摩阿布、阿

孟等王圈，且在勵精圖治地向前發展。

以民卻仍一盤散沙似的在各自為政。因

此，外來的威脅曰益增加，格外當時的

培肋舍特人，不時的對以民加以困擾，

已使以民煩惱不堪。再加上阿費克一

戰，以民大敗，約櫃落入敵手，被視為
宗教中心的史羅全被破壞（撒上4﹔ 5 )' 

人心大惶，志志、不安。於是百姓覺到實
有建立君主政權的必要，祇是既無軍權

又無政權的大司祭的領導是不夠的，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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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各支派一致聯名向當時身為民長又是

司祭的撒慕爾要求一位君王（撒上 8:4-

5) 
關於君主政權建立的開端，聖經上

有兩種記載：其一是「基耳加耳文

件」，或亦稱為君主文件，謂：是天主

自己揀選了一位君王，為抵禦培肋舍特

人的侵襲（撒上 9 10: 16 ; l 1:1-11;15 ; 
13-14章）﹔其二是「米茲帕文件」或謂

反君主文件，謂：是百姓自己向撒慕爾

強求國王，撤慕爾無可奈何，只得商求

於上主，而通過建立君主政權（撒上 8﹔

10:18-25 ﹔ 12 ﹔ 15 ）﹔於是才出現了以
民有史以來的第一位國王 撒烏耳。

撤烏耳執政期間，並沒有任何跡象

表示他的政權是父子世襲的。撒烏耳的

兒子依市巳耳的短期稱王，也只是大將

阿貝乃爾的陰謀所促成（撒下2:8-10 ）。
自此以民暫時的統一，又於無形中消

失，各支派再形各自為政，幸有達昧的

出現，才漸漸將這混亂的局面重新收拾

整頓，終能將南北向來對峙的局勢統

一。可是在他的兒子撒羅滿死後，卻發

生了歷史上不可彌補的分裂狀態，直至

南北國的全部滅亡為止。

在歷史上雖然以民的國王並不皆是

聖善正宜，中悅天主心意的人，但他們

卻向來被視為天主權威的代表，這在百

姓的心目中是向無異議的，其中最主要

的一點，卻是在上主的照顧之下，默西

亞論的產生，就是建築在以民的這一段

君主歷史上。

見2144達咪、 1910猶大（國）、 297以色列

國。

648 ..6、
自

Ham Cham 

人名，意義不詳。是諾厄的三個兒

子之一，可能是最年幼者（創 5:32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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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洪水滅世的時候，業已結婚，似

尚未有子女（創7:7 ）。曾經譏笑其醉酒

的父親，因而他最小的兒子客納罕受到

了父親的咒罵（創9:22-27 ）。合生有四

個兒子：雇士、米茲辣殷、普特及客納

罕（創 10:6 ），這四個兒子在聖經的地

理上，是代表居於北非洲，南阿拉伯及

客納罕的民族。在詠78:51 ﹔ 105:23,27 ﹔

106:22等處，合是以詩體的方式，用來

代表埃及的名詞。

649 吳爾巴諾

Urbanus 

人名，意謂「文質彬彬的」’「知

禮的」’是羅馬的一位教友，曾受到保

祿的問候，並被稱為保祿的助于（羅 16:

9 ）。但是關於他的生平，我們一無所

知。

650 「吾主！來罷！」
Maran Atha 

這句話來自阿拉美文，即「瑪郎阿

塔」或「瑪辣納塔」。在全部聖經上只

見於格前 16:22 ，聖經外則見於十二宗

徒訓言（ 10:6 ）。按照字句排列之不同，

可能有兩種不同的意義，其一是「吾主

已來臨」，其二是「吾主，來罷！」近

代的聖經學者多主張第三個解釋（見默

22:20 ）。基於保祿以希臘文給講希臘語

的格林多教會寫信，而用了一句阿拉美

語這一點，我們可以斷定「瑪辣納塔」

當時已如同「阿們」，在各教會中成了

通用的術語，是一種短句的祈禱，以此

來勸勉教友懇求及等候「上主的日子」

（見格前 l :8 ; l 1:26 ; 15:22 57 ），並作
為書信的結束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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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 告解聖事

Sacrament of Penance 
Sacramentum Poenitentiae 

聖奧斯定的名言：「天主造你無需

要你，天主救你，卻不能不借重你」

把告解聖事的緊要性徹底表露出來了。

告解即是在天主台前，或在天主的

人 通常是司祭 面前，承認己

罪，其目的就是為了獲得天主或神明的

寬赦。告解能是詳細的或通常的：它的

出發點是一種深切美感的宗教情緒﹒痛

悔。它趨向一種人生極高尚的理想﹒棄

惡遷善。一切大宗教無不設置告解的措

施，至少所謂通常的告解。這也是一固

自然的事，因為承認而告明自己的罪，

的確是十分適應人性的要求。因此，巴

比倫人，埃及人以及信仰佛教的人等
等，給我們留下了最動人的認罪禱文。

舊約證明，天主要求世人承認己罪，以

便贏得天主的寬恕。天主原希望亞當、

厄娃、加音、達味等，在他面前承認自

己的不義﹔鐵 28: 13 記載：「文過飾非
的不會順利，認錯悔改的將蒙受憐

恤」。德的作者勸勉人不要作於謙認己

罪﹔不少聖詠，尤其是第51篇，可視為

認罪和痛悔的最優美疇文。乃赫米雅做

以民代表時，曾承認同胞的罪過（厄下

1 :6 ）﹔再說民眾也曾屢次承認自己的罪

過，及他們祖先的罪過（厄下9:2 ，參見

達 9﹔巴 i :17 22 ）。值得注意的是梅瑟
的法律，有時囑咐某些人應該認罪，如

大司祭（肋 16:21 ﹔ 4:3-12 ），人民（肋

4:22-35 ; 6: 1-7﹔戶 5:6 ）﹔於是在舊約
上記載三種認罪的舉動：一種是內在

的，一種是外表的，另一種乃是為規定

的補贖而訂的。舊約時代的以民既然由

天主親口所說的話，得知他是無限慈悲

寬仁的天主（出 34:5-9 ），使希望每次

承認罪過，每次天主就加以寬恕。撒羅

滿在祝聖聖殿時所宣讀的禱文，也是從

頭到尾都充滿著這種甚慰人心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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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上 8:22-61 ）。我們特意說出「希望」

二字，因為在舊約時代，並無私人，

也無機構能正式因天主之名赦免人罪

的。這點就可證明新約遠遠超過舊約

的了。

新約中，教會具有赦罪之權，所以

信友們非但能夠「希望」天父寬恕他

們，而且憑著告解聖事，也明確「知

道」天主真正在赦免他們，免除他們所

告的罪，見瑪 16: 18 ; 18: 18﹔若一 l :9· 

宗 19: 18﹔雅 5:6 （關於末後三處經文是
否真正在指示告解聖事，解經家並不一

致同意）。這裡應該特別一提的，是若

20:19-23 這段經文與路 24:36-48 所指

的，實際是屬同一回事。問題只是路加

聖史特別著重福音的宣傳，而聖若望則

特別重視藉耶穌的聖死與復活所發生的

「新造化」﹔請注意福音的話：「向他們

噓了一口氣」’這本是一種象徵性行

為：天主在未創造宇宙之先，以他的聖

言，藉他的聖神，創造了萬物﹔如今以

他的聖子，藉他的聖神，開始了另一個

新的創造。復活當日的晚上，門徒們蒙

受了聖神，是準備明瞭復活的主所說的

寶訓，尤其是準備在過了50天後領受聖

神的豐滿鴻恩（若 14:16-26 ﹔ l 6:7-13 ; 

宗 2:1-12 ）。耶穌是除免世罪的天主羔

羊，在十字架上他叫獲罪於天主的人
類，重新與父和好，他的教會要繼承他

的工作，因著耶穌的聖名，除免世人的

罪過。「你們若赦免誰的罪．．．．．．」’這

句話明證耶穌的教會獲得了赦免和扣留

人罪的權柄。「你們」二字是直接指示

宗徒們，即教會的首領，可是宗徒們及

他們的繼承者，假如不認識人的罪，如

何能赦免或扣留呢？假如人不明告出

來，他們又如何能認識人的罪過呢？為

此，從這一句話和瑪 l 6: 1 9 ; 18: 18 的
話，以及聖經關於「痛悔」和「補贖」屢

次所講的道理，聖教會對吾主耶穌在復

活當天晚上建立了告解聖事這一大事，

深信不疑，並把這件大事詔示給世人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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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見 Denziger Schonmetzer 1167-

1693 。

見 2082 罪（惡）、 2083 罪赦、 1926 悔改。

652 呂考尼雅

是小亞細亞的一個地區，位於基里

基雅及托魯斯大山之間，東有卡帕多細

雅，西有夫黎基雅，是一個高原區，土

地貧脊，無物產可言，且有數個苦水

湖，氣候不良，故不適於人居住。本地

人多以畜牧為生。保祿同巴爾納伯曾傳

教於此，跑遍各城：依科尼雍、呂斯特

辣及德爾貝，但效果不太理想，且在呂

斯辣特幾乎喪掉性命（宗 13:51-14:26 ）。

653 呂斯特辣

是呂考尼雅的一座城市，在依科尼

雍之南偏東二十八公里處。保祿第一次

傳教時曾途經此地，並在此治好一位跛

子，城民見此奇跡，驚愕不己，乃以保

祿及巴爾納怕為神明下降，欲頂禮崇

拜，但為保祿力拒始罷。之後，更因有

些依科尼雍來的猶太人從中挑撥離間，

結果百姓用石頭砸了保祿（宗14:6-20 , 

見格後l 1 :25﹔弟後3: 11 ）。第二次出外

傳教時。保祿舊地重遊，並在此城揀選

了弟茂德作為自己的助于（宗16:1-3 ）。
考古學者尚未在此舉行正式的挖

掘，但在它的小山崗上見到不少的古陶

器片，並找到幾個古老的碑文及壁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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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 呂撒尼雅

人名，意思是「解決憂慮的人」
按路加聖史的記載，當耶穌開始他的傳

教生活時，呂撒尼雅正在做阿彼肋乃的

分封侯（路3: I ）。阿彼肋乃分封侯區位

於巴耳貝克及大馬士革之間。但是對於

呂撒尼雅本人的生平事蹟，幾乎無文獻
可考。

見826依突勒雅、 1041 阿彼肋乃、 2007黑

落德。

655 夾注

Interpolation, lnterpo/atio 

這是聖經校勘學上的一個術語，是

指一個詞，一句話，或一段，本不是屬

於原文，而被後人所插入，且有時正式

被納入，而成為原文的一部份。最顯著

的例子是「若望書信夾注」（見該條）。

它不可與註解混為一談，蓋雖然注解有

時亦被納入正文，但它原來卻只是見於

頁邊行間的解釋﹔夾注則是自始便被書

於正文中者。

656 妓女

Harlot, Meretix 
見 1750 淫婦，妓女。

657 孝敬父母
Filial Piety, Pietas filialis 

縱觀古今中外一切民族的歷史，對

於孝敬父母這一人類的基本道德倫理的

重視及提倡，恐怕沒有一個民族，能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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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我國的。孝道在中國格外由於儒家的

推崇與宣揚，實在巳造成了一種歷久不

衰的風尚，以及遍及全國的習俗。歷代

的君王無不以提倡孝道為己任，且以身

作則，以孝道為政治的屏藩，及教育的

基本﹔以孝道之理來治理天下，而能國

家太平，民族富強。再看中國所有的古

語典籍，也無不以孝為其著作留傳的主

旨。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自古以來，

下自個人家庭，上至社會、民族國家的

基礎，是建築在孝道之上的。中國的歷

史文化能以流傳數千年之久，以迄今日
不衰，中華民族之所以能保持其強大的

數字，繼續蔓延生長而不亡，不能不歸

於舉國上下對孝的重視及實行。反觀其
他地區的文明古圓，諸如亞述、埃及、

巴比倫等，都早已成了世間的陳蹟，供

人憑弔。這也就正應言了聖經論孝的注

語：「應孝敬你的父親和你的母親，好

使你在上主你的天主賜給你的地方，延

年益壽」（出 20:12 ，見申 5: 16 ）。這種

說法不祇是中國的基督信徒在強調，就

是西方不少的聖經學者，在研究聖經論

孝的道理時，也驚愕不止地承認，天主

如何在中國保持了他的諾言。

雖然孝道在中國起了如此大的作

用，儒家在中國有如此美妙高尚的道理

及在民間的深刻影響，但不可否認的，

是中國的道德倫理，祇是屬於自然本性

宗教的一種，聖經中的宗教及道理，卻

是來自天上的散示，是超本性的，是其

他任何宗教所不能比擬的，因為聖經所

包含的是全部的真理，而其他自然宗教

卻祇具有部份的真理，這就是自然宗教

與歐示宗教的主要分歧點。在這篇文章

中，我們所討論的是聖經中的孝道，因

為對於中國孝道之理已有不少的著作，

再重行敘述，亦非本辭典之目的，不過

讀者可以將中國的孝與聖經中的孝作一

比較，可以得到更正確的認識。

舊約關於孝道的誠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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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應當孝敬自己的父母，是直接來

白天主的命令，它見於「十誡」之中。

既然典型的十誠在聖經上見於兩個地方

（出 20:2-17：，申 5:6-21 ），孝敬父母的
誡命 第四誠一也祇見於兩個地方

（出 20:12﹔申 5: 16 ）。在出 20: 12 的記

載是：「應孝敬你的父親和母親，好使

你在上主你的天主賜給你的地方，延年

益壽」。它與申5‘ 16 的記載大致相同，

但略有出入，後者所記的範圍比較廣泛

及比較清楚。學者們解釋這一差別時，

大都強調出的記載是較為古老及原始

的，故此文詞簡短，而後者因是較近期

的著作，因著時代的變遷及生活環境的

轉變，故有稍加解釋及增添的需要，而

有兩種不完全相同的記述。學者的這種

解釋是正確的，但是就連出 20: 12 的記

載，也並非就與天主在西乃山上親口所
說的話完全一樣。關於這一點我們在論

十誠的「原始十誡」時，業已說明，故

此處不必再詳加解釋。

1. 命令的主題

這個直接來自上主的命令是向兒女

發的，兒女應當孝敬自己的父母，由這

個命令的表面看來，好似它是向個人發

的命令。其實它是一個有團體性質及與

整個社會有關係的命令，因為如果見女

們都遵守此命，則整個國家民族可以佔

有自己的土地而延年益壽。它猶如十誠

中的其他任何命令，都是以單數的方式

發出，但誰也不能否認「十誡」是與整

個社會人群有闊的。再說發出這個命令

的天主是整個人類的天主，故此他的一

切敵示一孝敬父母乃天主的敢示之一
一都是針對人群社會而發的，向來不

是祇以某某個人利益為出發點的。如果

我們再回想一下，當日頒佈這一命令的

環境←在西乃山上向著山下聚集的全

體百姓，以十分隆重的方式及巨大的威

嚴 我們就可以明瞭這－點。

所說的「兒女」’並不是年幼無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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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兒女，因為他們尚不知法律為何

物，故對它的遵守是無能為力的，所以

年長成人的兒女，甚至業已成家立業的
子女，也應當絕對遵守這一命令，因為

這時的父母大都已年老力衰，正是需要

兒女孝敬的時刻（接 19:26 ﹔ 23:22 ﹔ 30:

17﹔德 3: 12 日﹔ 23: 18 ）。兒媳亦應同

樣孝敬丈夫的父母（多 10：日，見創24:
67 ）。在古代以民的大家庭制度之下，

守寡的兒媳仍應聽命於自己的公婆（見

創 38: 12 26﹔盧 I: 16 ）﹔反之，若兒子

進入女家亦然，如雅各伯之對於拉班

（創 29: 31 ），梅瑟之對於耶特洛（出 2:

20 22 ﹔ 4：峙，見創 24:5 ）等。

2 命令的本身

第四誠與第三誡是十識中僅有的兩

條肯定的法令：「你應當孝敬．．．．」而

其他的誡命都是否定式的：「不

可．．．．．．」。按學者們的意見，這種肯定

的方式，將法令的範圍更加廣大擴充，

它包括了一切對父母應有的愛情、生日

恩、尊敬（德3: 8-10﹔竄 17:6 ，見歲 10:

I ; 13: 1; 19:26 ; 20:20 ; 30: 17 等）

聽命（見出 13:8﹔申 4:9 ﹔ 6:7﹔鐵 1: 8; 

4:3: 6:20 23 ; l 0: 1; 17:25 ; 23:22 

等），及對父母物質的扶助（德 3: 14-
18 ）﹔它更包括一切對父母不應作的不

孝事件：不應打父母（出 21: 15 ），不應

罵父母（出 21: 17﹔見肋 20:9 ：，錢 20:

20 ）﹔不應件逆不孝及放蕩不羈（申21:

18 21 ），誰違犯上述否定的命令皆應

處死刑。但這一切，天主祇用「孝敬」

一詞概括了起來。由此可見「孝敬」的

意義如何重要，因此，為正確的明瞭天

主第四誠的真正意義，不能不將「孝

敬」一詞加以解說。「孝敬」的意義：

這個詞的來源在希伯來文上，原有「沉

重、富有及榮耀」的意思，漸漸獲得了

宗教上的意義，而成了專用為天主的語

詞。因此「榮耀」的意義增強，而「沉

重及富有」的意思消失。榮耀在聖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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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義應是：天主以光明及大能的方式

對人類所顯示的威嚴（見出 14:4,17-18 ﹔

肋 10:3﹔則 28:22 ﹔ 39: 13 等）。由這一

定義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來，它只能用

於天主，而且聖經的作者也不斷地將這

種榮耀祇歸於天主（詠3:4 ﹔ 29:2,9 ﹔ 62:

8 ﹔ 68:35﹔編上 29:11 12﹔依 6:3 ），呼

籲百姓歸榮耀於主（依24:1 5 ﹔ 25:3﹔詠

22:24 等）

但是這種原本只應歸於天主的榮

耀，卻有時也歸於天主的代表，如父母

（出 20:12﹔申 5: 16 ），上主的使者（民

13: 17 ），撒烏耳（撒上 15 :30 ），上主

的僕人（詠 15 :4 ）。但是這在聖經上僅

有的少數的幾個例子中，若我們將聖經

的上下文研究一下，就知道這個「榮

耀」最終仍歸於天主自己，換句話說，

是將「榮耀」經過天主的代表而歸於天

主。

在這幾個僅有以榮耀直接歸於人，

而間接歸於天主的例子中，父親和母親

具有最重要的地位（出 20:12 ﹔ 申 5:

16 ），而它真正的意義是：「應歸光榮

於你的父親和你的母親．．．．．．」（思高譯

本作「孝敬你的父親．．．．．．」）。由此我們

可以清楚的看出來，聖經對父親及母親

的重視，已遠遠超過中國所說的「孝

敬」’因為在聖經上，將僅能歸於天主

的榮耀而歸於父母，這實在是任何其他

自然宗教的倫理道德中的「孝」所不能

比擬的，它的意義是更為深切的，它的
要求是更為嚴格高尚的，因為聖經上命

子女以尊敬天主的心情來尊敬孝愛自己

的父母，因為惟有天主所佔有的「榮

耀」在父母身上反映出來，而這種「榮

耀」是兒女們所應當承認的。父母在聖

經上的確成了天主自己所立的代表，誰

歸榮耀與父母，就是歸榮耀於天主。天
主自己是這法律的創立者，因此，誰孝

敬父母，並不是由父母獲得甚麼賞報，

而是直接由天主獲得：「．．．．．．好使你在

上主你的天主賜給你的地方，延年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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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出 20: 12 ），或者：「好使你能享

高壽，並在上主你的天主賜給你的土地

內，獲享幸福」（申 5: 16) 

天主且將父母高舉到與自己相平等

的地位，在整個聖經上祇有咒罵父母的

人，如同咒罵天主一樣，應受同樣的死

刑，以石頭砸死（肋20:9 ﹔ 24：時，見瑪

15:4 ：，谷 7: 10 ），但其他的咒罵，卻未

見有以死刑判案者（見創 27:29﹔戶 24:

9) 

3 孝敬的對象

是父親和母親。（見各條）。關於

父母己見於專題討論中，這裡我們所強

調的，是父母二人同樣應受兒女的孝

敬，因為子女同樣由父親和母親所生，

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係，在聖經上卻不

祇是血肉的人性關係，而實在是神聖

的，宗教的，是來白天主的密切關係。

誠然，在古代的東方社會中，重男輕女

的現象是非常嚴重，以民間的男女社

交、政治、經濟以及法律上的地位，的

確也是男性超過女性，惟有在家庭的小

社會內，在對子女的關係上，父母的地

位事實上卻是完全平等的。母親同父親

有同等的權力來享受子女們的孝敬（出

20: 12﹔肋 19:3﹔申 5: 16﹔鐵 1 :8 ; 6:20 ; 

19:26 ; 20:20 ; 23:22 ; 28:24 ; 30:11,17 ; 
德 3: 1-18 ; 7:29-30 ; 23: 18－凹，見則

22:7﹔米7:6 ）﹔咒罵及輕視母親的，與

咒罵輕視父親的見女，受同樣的懲罰

（出 21:15,17 ：，肋 20:9﹔申 27: 16 ）﹔在

子女的教育權力上，父母亦是平等的

（申訂閱 21 ﹔列上 19:20﹔耶 16:7﹔鐵

30: 17 ）。在上述的引文中，按照東方的

習俗，大都將父親放在母親之前，但肋

19:3卻將母親置於父親的前面，這更證

明在「孝敬」的範圍內，二人是的確相

等的，相提並論及不分先後的。母親崇

高的愛情及其尊貴的地位，在聖經上也

不少次受到讚揚（見創 21:14-16; 24: 

67﹔出 2:2-9﹔撒上 l :22 27﹔撒下21 浩田

385 



658- 659 

10﹔加下 7: 1-41 ﹔耶 31 ：凹，依 66: 13 ; 
哀 2:11-12﹔詠 35:14 ），歷代不少國王

母親的名字更被列於史冊（列上 11 :26 ; 

14:21,23﹔列下8:26 ﹔ 14:2 ﹔ 15:2 ﹔ 18:2

等），被稱為太后（列上 15: 13﹔列下 10:

13﹔耶 13: 18 ﹔ 29:2 等）

見 37 十誠、 277 父親、 1449 家庭、 1683

婚姻。

658 巫備﹝術士I
Magic, Magia 
﹝Sore前， Magus]

所謂巫術，就是以不相稱的方法來

統治大自然力量的企圖，有白黑之分，

自巫術是基於對因果關係的無知而想作

出自然界的驚人事物﹔黑巫術則是妄想

支配超自然界的能力，故此後者是直接

褻聖侮辱天主的行為。

聖經上不時提到以民曾經大受埃

及、巴比倫及客納罕人巫術的迷惑。梅

瑟法律及先知明明反對一切侮蔑天主權
力的巫術。但這種巫術的實行，的確具

有它的魔力，因為在整個以民的歷史

上，直至新約時代，不斷有巫術的出

現。既然巫術是一種神秘莫測的學術，

故此在聖經上，甚至在我們的時代，很

難區別它五花八門的分類，比如古←、

巫術、妖術、魔術、邪術、迷術等之間
的區別，對它們不同的方式，不同的作

用及所產生的不同的效果等等，所得的

只是一種模糊不清的觀念而已。

在聖潔法典上，肋 19：詣，31 禁止人

占←念咒，探詢亡魂及尋間古←者，申

18:10-1 l 更清楚的禁止以民向邪神火祭

自己的兒女，禁止占←、算卦、行妖術

或魔術、念咒、問鬼、算命和問死者，

依 47: 13 還提出連測算天體，觀察星辰

都在被禁止之列。

撒烏耳之求問招魂的女巫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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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上 28 ），清楚的指出當人們處在遠

離天主，困苦難解的環境中時，如何迫

切的需要求救於巫術。在北國阿哈布王

時代。以民普遍的信任巫術（列上 1 7: 

17 ）﹔猶大王默納舍時代，更有組織有

系統地實行巫術（列下21 :5-6﹔編下33:
6 ）。約史雅王將這些巫術唐j除（列下23:

24 ）。天主不斷打發先去日出現於民間的

目的之一，就是為滿足百姓心理上求間
解答的需要。

按梅瑟法律及聖潔法典上明文規

定：實行巫術的人該受死刑（出 22: 17 ; 
肋 10:17 ）。撤慕爾先知亦言：「背命等

於行←」（撒上的：23 ）。撒烏耳的戰死
則應歸罪於他向女巫求解答的不智之舉

（編上 10: 13 ）。先知們不斷地嚴厲責斥

巫術的不正當（見依 2:6 ﹔ 8: 19 ; 57:3 ; 

米5: 1 l﹔耶 27:9﹔則 13:6-9﹔鴻 3:4﹔拉
3:5) 

在新約時代，巫士依然存在，且受

到伯多祿及保綠的責斥詛咒（宗 8:9-

13,18-24; 13:6-12; 16:16-18 ），視之

為本性私慾的作為（迦 5:20 ）。因著保

祿的宣講而回頭的厄弗所人，焚燒了關

於巫術的書籍，其價值竟達五萬銀幣

（宗 19:18-19 ）。默示錄更明言那些行巫

術的人與天上的耶路撒冷無份（默9:21 ﹔

18:23; 21:8 ; 22: 15) 

見 355 占←。

659 希望、望德
Hope, Spes 

「希望」這個名詞在聖經上是頗為

複雜的一個觀念。為易於明瞭起見，我

們將它分開來說：

1. 舊約
在舊約中指示「希望」的名詞及動

詞竟有十多個，由此可見這個觀念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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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廣泛﹔同時它也指出「希望」在聖經

上，不只是一個靜止的抽象觀念，而且

更是以民宗教生活上的一種原動力，因

為以民的宗教生活主要建於盟約，盟約

的主要內容又是天主給與以民的許諾，

這些許諾的完成就正是以民希望的對

象，希望上主對自己的救援、保護、祝

福及恩賜。由此可見，以民對天主的希

望與天主的信任，是不可分開的。換句

話說，就是因為以民信賴天主才可以向

天主有所希望，二者幾乎是並駕齊驅的

（見詠 78:22 ﹔ 91 ）。真正完備的希望，

是對天主的希望（詠 129﹔依 39:8)

因為只有天主是最慈善及最忠誠，既許

必踐（詠 103:3-18﹔智 11:24,27 ﹔ 12: 1-
2) 

在聖經上，以民首先所希望的是脫

離埃及，打敗敵人，佔領聖地（創 15:7 ﹔

17: 18 ：，出 3:7-8,17 ﹔ 6:4﹔申 l :8 等）
佔領福地的希望滿全之後，他們向天主

所希望的，是天主格外的保護，不受臨

近敵國的侵擾，保全自己國士的完整，

希望「上主日子」的來臨，使以民脫離

一切的危險苦境（亞 5: 18﹔依 2:2-4﹔米

4: 1-4 ：，匣 8:4 5 等）。事實上，以民不

斷地犯了罪，得罪了天主，受了天主的
懲罰，可是也就是正在這些懲罰的時

期，先去日們越發激勵喚醒以民對天主的

希望依賴（見依 49:8; 55:3 ; 61 :8 ：，耶

31:31-34 ; 32:38 39﹔則 16: 59-63 ; 36: 

25,29 等）

至於以民個人向天主的希望，首先

要指出聖經上特別強調的是，只有生活

的人才有希望（訓 9:2,4﹔哀 3: 18；約 6:

11 ﹔ 7:6 ），人死後再無任何希望了（依

38: 18﹔則 37:11 ﹔約 17: 15 等）。由這

一點可以看出來舊約希望的對象，多是

現世的事物，這與新約上的希望是迴然

不同的。聖善正宜的人的希望永不會落

空（主義24: 14 ），因為是堅固及具有信賴

的希望（詠 25:2 ﹔ 28:7 ﹔ 31 :7 ; l 19: 116 

等），因為天主自己是他們的希望（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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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詠 61:4 ﹔ 71 :5 ），他們的希望是

無恐無懼的（依 7:4﹔ 12:2﹔詠 46:3﹔鐵

28: 1 ），受苦的善人希望天主的救助（詠

13:6 ﹔ 33 ：時，22 ﹔ l 19:81,123 ），及天主

正義的彰顯（詠 10:17-18 ﹔ 12:6,8; 9: 

19 ; 72:2,4; 6:38 等）。交戰前的國王

希望求天主賜以勝利凱旋（詠 21)

由上所述，我們可以確定對天主的

希望，在以民團體及個人的宗教以及日
常的生活上，是佔有極重要成份的。他

們在一切境遇中，總是向天主呼求、希

望、依賴。他們對天主的信賴是如此之

墊，甚至向天主希求沒有希望的事（約

14: 1 于 17﹔德 8:12-13 ﹔ 12:13-14 ），也
正是因著他們這種摯誠的希望，才漸漸

開毆了他們對未來以及永生的信念，善

者將獲得永生及復活（詠 3:4﹔加下 7:

11,14,20 ），相反地，惡人卻毫無永生
的希望（智 3: 18 ），即使是有，也不過

只是虛幻的希望（智 3: I l ; 5: 14 ; 6:29 ; 

加下 7:34)

2 新約
在新約中，「希望」被稱為向天主

之德，即望德，與信德及愛德是構成教

友生活的基本成份。可是，新約上提及

希望的地方，幾乎只見於聖保祿的書

信，其他部份絕少提及。對觀福音及默

示錄，則絕無僅有，即使是有，也多半

是舊約上的引語（伯前 l : 3, 21 ; 3: 

3,5,15﹔若－ 3:3﹔宗 23:6,24 ﹔ 26:6- 7; 
瑪 12:21 ﹔默 2:26)

雖然每位信友已因著聖洗聖事而獲

得罪惡的赦免，分享聖神的恩賜及被稱

為天主的義子（見羅 5: 1-2,9 ; 8:1 4,15-
16﹔迦 4:7 ），但是這些恩惠的全部佔

有，卻是將來的事（格前 9:27; 10: 12; 

斐2: 12﹔縫 8: 18,23等），是以現在是以
忍耐、信賴及恆心期待的時刻（格前 15:

19﹔格後 l : 10 ; 3: 12﹔斐 1 :20﹔希 3:6;

羅 5:4-5; 15:4﹔得前 l :3 ﹔ 5:8 ），直到

我們將來面對面的看見天主，及認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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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性本體（格前 13: 12﹔格後 5: 1 ﹔默

22:4 ）。如同前面已經提過，舊約上希

望的對象，多是現世的事物，而在新約

上卻是永生天國的產業。信友以他所懷

有的聖神（羅 5:5 ﹔ 8:9 ），期望罪惡的

解脫（羅 8:2-3 ），天主義子的名份（羅

8: 14,17﹔迦 4: 7 ），成義之道（羅 5:

9, 17 ），永生（羅 5: 18 ﹔ 8:6﹔迦 6:8﹔鐸

1 :2 ﹔ 3:7 ），復活（羅 8: 1 1 ，見8:21-22 ﹔

得前 I :3 ﹔ 10 ），以及天上永遠的福樂

（羅 8: 17-18﹔格後 3: 18 ）。「因為我們

得救，是在於希望」（羅8:24 ），除此之

外，信友也希望天主神圓的來臨（迦 5:

21 ﹔格前6:9-10 ﹔ 15:50 ）及救主耶穌的

重現（得前 l :3,10﹔格前 l :7 ：，斐 3:20 ﹔

希 9:20﹔雅 5 :7-8) 

信友們之所以能夠如此大膽熱切的

希望，是因為天主自己是我們的希望

（羅 8:2-16，刃，26 ﹔ 12:3-4,12﹔迦 3:2-3;

4:6等），是我們寄望的對象（弟前4: 10 ; 

伯前1 :20 ），天主是忠實既許必踐的（得

前5:25 ：，格前 1:9 ）。信友的希望不是憑

藉自己的功勞，而是憑藉主耶穌基督

（格前 15: 19﹔希 6:19-20﹔弟前 1: 1 ) ' 
是以信友的希望是永不會落空的（羅 4:

5 ），相反地，它是信友喜樂的根源（羅

12: 12 ），是坦白行事的依據（格後 3:

12 ），是值得誇耀的事（格後 l 1: 1 7 , 

見羅 5:2﹔希 3:6 ），它同其他兩種直向

天主的德行一信德及愛德 是密切

相連的（格前 13: 13﹔得前 l :3,5 ; 5:8 ; 
哥 l :4 5 ），三者皆是信友生活上所不可

或缺的（見羅 15：日，迦 5:5-6 ）。它是

信友與教外人分別的標誌（見伯前 3:

15 ），因為外教人是沒有希望的人（得

前 4:3﹔弗 2: 12) 
見 l 113 信德，信心、 2322 德，德行，德

能（愛德）、 798 依賴。

388 

七畫

660 希臘

G「eece, Greek, Graecia, 
Graeci 

1. 小史

希臘是歐洲東南部一個半島小國，

三面臨海，當歐、亞、非三洲海路交通

的要道，文化甚為發達，其在文化上的

造就，在歷史上甚屬罕見，對當時和後

代的文化影響至深且鉅’關於這一點，

參見希臘主義。

希臘的古代歷史，現已無從稽考。

最早可徵的歷史記載，是公元前 776 年

第一次舉行奧林比亞賽會的紀錄。以前

所有多屬神話，不足徵信。希臘民族是

由愛奧利斯（ Aioleis ）、阿加奧斯

( Achaios ）、多利奧斯（ Dorios ）、約

尼奧斯（ Ionios ）四族所組成。這四族同

出於一始而且希倫（ Hellen ），為此希臘

亦稱為希倫。這四族各有千秋，大抵古

代的英雄豪傑多出於前二族，但在歷史

上佔重要位置的，還是後二族﹒雅典人

是多利奧斯族的後代，斯巴達人是約尼
奧斯族的後代。

自公元前八世紀至五世紀，希臘實

行聯邦制，各邦自謀發展，互結同盟，

名義上雖各自獨立，但實際上由於語言

和文化的統一，定期舉行聯邦技藝賽

會，仍形成一個政體，一個國家，在自

由競爭下，各展雄才，發揮所長，思想

文化遂別開生面，給後日希臘文化在建

築上，文藝、美術和哲學上，奠定了健

全的基礎。

希臘因為是個半島國，人民出外航

海經商，公元前六世紀就在小亞細亞沿

海一帶，建立了一些殖民地。公元前六

世紀中葉（ 559年），波斯帝國興起，於

公元前 546 年佔領了里狄雅，希臘在亞

洲沿海一帶的殖民地遂為波斯所有。公

元前 510 年，達理阿一世又佔領了馬其

頓。自公元前 500 年至 495 年，希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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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有的城市，即已奮起，決心反抗波

斯，在歐洲的希臘人民亦聞風響應聲

援，波斯於是出兵西征希臘，公元前

490 年，希臘聯軍大敗達里阿一世統率

的波斯軍於馬拉敦平原。至公元前 480

年，薛西斯一世由埃及獲得了戰船二

百，遂再興師進攻希臘，希臘全力對

抗，終因寡不敵眾，是年八月在宰莫斐

拉（ Thermopylae ）敗於波斯，波斯進據

阿提加（ Attica ），焚燒雅典，佔領了阿

苛頗里（ Acropolis ）。希臘人不甘示

弱，不月餘，重整海軍與波斯對抗，是

年 9 月 23 日，大敗波斯海軍於薩拉米

灣。次年薛西斯一世派大將馬多尼約

( Mardonius ）整軍再征希臘，在仆拉特

雅（ Plataea ）與希臘聯軍交戰，戰敗身

亡，同時海軍在米加肋灣（Mycale) ' 

亦再敗於希臘，從此波斯大勢已去，無

意再出征希臘。這一圖存對外的掙扎，

使希臘聯邦更為團結，接受一邦的統

制，奮起共禦外侮。最初為邦主的是雅

典，直至公元前的 1 年。是年以後，有

了內亂，互相爭雄，雅典失勢，繼之而

起的是斯巴達，後為泰貝斯

(Thebes ）。當此亂世，學術思想甚為

發達，有如我國戰國時代。至公元前

338 年，瑪其頓王斐理伯統一全希臘。

後二年為亂臣賊子所獄，子亞歷山大二

十歲繼父位，雄才大略，開疆拓土，帶

著智囊團和工程隊，出師東征，所向無

敵，不十餘年，席捲波斯帝國，而創立

了希臘天下。正在向東進軍，遠及恆河

之際，士兵苦戰，不顧向前，只好班師

回國，再圖西征，不幸途中患急性雇

疾， 6月 13 死於巴比倫古城，享年三十

三歲（公元前 323 年）。這位偉人，在

歷史上莫如曇花一現，但他的事業對於

後世文化的影響，真可謂堪與日月爭

輝，故後世稱之為大亞歷山大。

2. 希臘與聖經的關係

聖經上關於希臘最早的記載是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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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 。該處提及的雅汪，即後日的約

尼雅（希臘）。希伯來人由於通商的關

係，早知有雅汪存在（岳4:6 ），但祇以

之為一遼遠的海島（依的： 19 ），後來逐

漸明暸雅汪究在何處（則 27: 1永遠 10:

20﹔匣 9: 13 ）。到了大亞歷山大時代，

希臘就與猶太直接發生關係。亞歷山大

進攻波斯帝國，取道猶太，不流血而佔

領了猶太全境。達 8: 21 ; 11 :2 所預言

的，即是指的亞歷山大。加上 1: 1 9 , 

還提綱擎領概述了亞歷山大平生的事。

希臘文化隨亞歷山大足跡，在小亞

細亞迅速蔓延，開創了希臘文化時代，

建立了希臘文化城市，給希臘文化奠定

了穩固的基礎。後百餘年，羅馬人雖武

力戰勝了希臘，但在文化上仍為希臘文

化的俘虜，君王將帥，文人學士，以不

識希臘文化，不受希臘教育為奇恥大

辱。舊約是在希臘文化時代結束，最後

一部經典智慧篇即是希臘文著作。新約

在希臘文化時代而興起發展，全部新約

經典悉是希臘文著作：希臘文化對於新

約的影響和貢獻，實在偉大。這也是天

主上智冥冥中的安排。希臘文化總結了

人類以往的文化：前巴比倫文化、埃及

文化、亞述文化、後巴比倫文化和波斯
文化，給基督文化預備了搖籃。羅馬承

繼了希臘文化，以自己的武功和法律使

天下太平，天主聖子就在父預定的期滿

時期（迦4:4 ），降來了人世，宣講了福

音，以自己的福音改造、澄清、補充、

提高了希臘羅馬文化，使希臘羅馬文化

「脫胎換骨」，成了一新創造：基督文

化。在半個世紀內，使整個羅馬帝國成

了基督文化的世界，繼往開來，藉教會

隨時代的發展，和一脈相傳不斷的福音

宣講，使後世的人繼續蒙受福音的福

澤，接受基督文化的影響。以往文化都

與舊約發生過關係，以後的文化都將與

新約發生關係’這樣基督就成了人類歷

史和文化的中心。這一歷史事實，只要

人對世界史稍有認識，就不難見到：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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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有人要否認，也無法否認，因為永存

於世的新、舊三約的經典，便是這一史

事牢不可破，所向無敵的鐵證。

由以上所述，就不驚異聖經以希臘

人指外邦民族，來與以色列人，天主的

選民相對。舊約內，岳 4:6﹔匣 9:13 就

以希臘人指外邦民族。新約內除此意外

（谷 7:26﹔宗 9:28-29 ﹔ 1 l :20﹔羅 l: 16 ; 
10:11-12﹔格前 l :22-25﹔迦 2:3 ），尚
有其他的意義，或以之指當時受過希臘

教育的文明人，與野蠻人相對，如若

12:20﹔羅 l: 14﹔或以之指僑居在外，已

希臘化的猶太人，與本地土生的猶太人

相對，如若 7:35﹔宗 6: 19 。

3. 希臘人得沾救恩

全人類同出一元，全人類同負罪，

全人類同需要救贖（創 3﹔羅 3 ﹔ 5)

天主的救贖計劃是對世界，包括整個人

類，召選以民作選民也是為了萬民，要

她在萬民中作他的長子（出4:22﹔歐 I l: 

l ，德 36: 14﹔智 l 8: 13 ），由她中間出

生萬民的祝福和救援（依 2:3﹔若 4:22 ﹔

羅 6: 4-5 ），使她成為上主展至天涯地

角，施與人類的救恩（依49: 1-6﹔宗 13:

46 49 ）。所以，以民應先沾救恩，然

後才是希臘人，即外邦民族（宗 13: 5-

6, 14﹔羅 1:16; 2:9 ﹔ 3:2 ﹔ 9 ）。主耶穌
在世也遵循了父預定的這一濟世的程序

（瑪 10:5-6 ﹔ 15:24-28 ），宗徒們傳教也
依循了主耶穌的訓示，先向猶太人宣傳

福音，祇有在他們拒絕接受後，才轉向

外邦人（宗 13:44 46 ﹔ 18:611 ），以實

踐主的命令（瑪28:18-20：，宗 l :7 8) ' 
達成主受難而死，死而復活的目的（若

11: 51 ，但﹔ 12:32 ）。這一事實不但先生日

早已預言過（宗 13:38 14:7 ; 28:23 

28 ），而且主耶穌也早已預言過（瑪 8:

10-12 ﹔ 21:33-43 ）。但這一序幕還是要

由耶穌在世的代表，宗徒之長伯多祿來

正式敢開（宗 10 ﹔ 1 l ），由耶穌復活後

特選的外邦宗徒保祿來極力推展（宗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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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18:4; l 9: 10 ; 20:17 21 ﹔迦 2: 1-
10 ）。保祿是身受過時代教育的人，深

知當時的文化是以希臘文化為主流，所

以他向外邦人傳教，也以希臘人，或受

過希臘教育的人為主體（格前 1:17-2:9 ﹔

格後 10:4-6 ）﹔在他們接受福音後，其

他受希臘文化影響的民族自然就不難隨

之而向化。為此，他特別注重當時為希

臘文化中心的城市，在亞洲的，如安提

約基雅和厄弗所﹔在歐洲的如格林多和

羅馬﹔並且可說，在亞洲是以安提約基

雅為出發點，以厄弗所為中心﹔在歐洲
因一些特殊關係，雖不如在亞洲一樣，

但在保祿心目中，仍可說以格林多為出

發點（宗 18:8-11 ），以帝國京都羅馬為

中心（羅 1:8-15 ）。此外，保祿尚在希

臘本土另建立了兩個教會：一是斐理伯

教會，一是得撤洛尼教會。這兩個教會

是歐洲教會的初果，對保祿很表忠實愛

戴，保祿對他們也特別表示為艾的情

懷。參見保祿對這兩個教會所寫的書

信。希臘人追求智慧（格前 l :22 ），保

祿給他們宣講被釘的基督，使他們認識

了實在的智慧（格前 l :23-25 ; 2: 1-5﹔宗
17:16 34 ）。這樣由教會初興的歷史看

來，天主實在以外邦宗徒對希臘人的貢

獻，答謝了希臘人以自己的文化對拓展

他在世的神崗一教會所作的貢獻。

見 668 希臘主義， 788 （大）亞歷山大，

1108（聖）保祿。

661 希耳

人名，意思是「天主是我的兄

弟」。貝特耳地方人，生於以色列王阿

哈布時代（列上 16:34 ），違反若蘇厄的

禁令（蘇6:26 ），重新修蓋了耶里哥城，

喪失了自己的兒子，由長子阿彼蘭至幼

子色古布。其子之死有二種解釋：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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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受了上主的懲罰，其二是希耳受了古

東方異民的影響，故此奠基時，將自己

的子孫殺死以作祭獻。

662 希農（山谷）”神視谷”

﹝本希農l
Hinnom, Ennom Val/is 
[Benhinnom, Ennom] 

山谷名，在耶京之東南附近（蘇 15:

8; 18: 16 ），現稱辣巴巴谷。此山谷在
文學及神學上的重要性始自猶大國王阿

哈次及默納舍時代，二位惡君都曾在此

山谷中，將自己的子女犧牲向邪神摩肋

客舉行大祭（列下 16汀， 21 :6 ）。
這裡所有在以民歷史上的滔天大

罪，曾受到先知們嚴厲的責斥及無情的

判斷，天主要使這個山谷變成「屠殺

谷」（耶 7:30-34 ﹔ 19:6 ﹔ 32:35 ）。依撒
意亞先知雖未明明指出希農山谷的可

惡，但卻暗示在耶京附近的地方，有充

滿污穢臭屍的住所（即本希農山谷）（依

39: 1 ; 66: 15,24 ）。基於先知們的這些反
對的言論，已自公元前二世紀始，一些

偽經觀希農山谷為末日公審判的地方，

天主將以黑暗、烈火及爬蟲懲罰那些背

棄天主，敬禮邪神的惡人，而這種觀念

竟下傳至教父時代，並影響了整個教會論

地獄覺苦的道理（ Poena sensus ） 。

在新約時代，尤其對觀福音（除此

之外，見於雅 3: 6 ），不時提到這個山

谷，稱之為革厄納（即本希農山谷）

它竟成了地獄的象徵：「受火獄之罰」

（瑪 5:22 ），「全身投入地獄」（瑪 5:29 ﹔
路 12:5 ），「使靈魂和肉身陷於地獄中」

（瑪 10:28 ），「被投入永火中」（瑪 18:

9 ），「地獄之于」（瑪 23: 15 ），「地獄
的處罰」（瑪 23:32 ），「往地獄裡，到

那不滅的火裡去」（谷 9:43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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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獄同聖經上所說的「陰府」不同，

蓋地獄是惡人永遠受罰的地方，再無見

天日的希望﹔而「陰府」則是一切死人靈

魂居住的地方，直至末日的審判復活為

止。地獄同默示錄所說「火坑」是完全一

樣的性質（ 19:20 ﹔ 20:10,14”的等）

663 希蘭

Hiram 

聖經上的兩個人名，意思是「被高

舉者的兄弟」。

(I) 提洛的國王（ 979-945 ）。當時自

兩世紀以來提洛已是重要的國

家，財政富裕，國勢強盛。希蘭

王與其鄰國以色列王達味，有外

交上的往來，曾派人幫助達味修

建宮殿（撒下 5:11 ﹔編上 4: 1) 

其後並助撤羅滿修建耶京聖殿

（列上5:16-26﹔編下2:2-18 ），且
彼此有航海商業上的合作（列上9

26-28 ; 10: 11 ）。以國輸出物品主

要以農作物為主（列上5:25﹔編下

2: 10 ），亦曾貸款給撒羅滿，撒羅

滿以加里肋亞境內之二十座城送

給希蘭作為回報之禮（列上 9:

13 ）。編下8:2有希蘭賜城與撒羅

滿之記載。事實上可能是指希蘭

主因不滿意該二十座城，稱之為

「加布耳」地（即毫無價值之地），

而將之退還者，並非真正有賜城

之事。

(2) 提洛的一位技術人員，被希蘭王

打發去幫助撒羅滿建築工程（編

下 2: I 3 ; 4: 16 ）。父親是提洛
人，母親卻是屬丹支派的女人

（編下 2: 13 ）。丹支派的一些地

區，有時亦見於納斐塔里支派

中，故此也稱其母為納斐塔里人

（列上 7: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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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 希蹋人
Hivites, Hevaei 

民族名（創 10: 17) ，原意不詳。按

聖經的記載，他們是在以民進入聖地之

前，原居於巴力斯坦的七個民族之一，
並且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個散居聖地各處

的遊牧民族（出3:8,17 ﹔ 13:5 ﹔ 23:23,28 ﹔

33:2 ; 34: 1 l ﹔申 7: 1; 20: 17﹔蘇 3: 10 ; 
9: 1 l 等）。在雅各伯時代，他們居於舍

根城（創 33: 18 ﹔ 34:2 ）。若蘇厄時代，

基貝紅的希威人以欺詐的方式與以民訂

立了互不侵犯條約（蘇9章﹔ 11: 19 ）。
但是這個民族的主要部份似乎居於山區

（戶口：29 ），尤其是北方的赫爾孟山區

（蘇 11: 3 ）及黎巴嫩山腳下（民 3:3)

但由上述己可見他們佔地之廣及其民族

的重要性。厄撤烏娶了希威女子為妻

（創36:2 ' 1主．思高譯本作品黎人）。聖

經最後一次提及希威人，是在達味統計

人口的記載上（撒下24:7 ）。聖經之外，

沒有任何關於希威人的記載。聖經上也

完全沒有提及他們的風俗習慣及宗教若

何。學者們關於這個民族的來歷，及所

屬人種，仍在辯論不已。但若說他們是

原居於巴力斯坦的屬於閃的民族，似乎

更為正確，雖然反面的學說，仍具有相

當大的力量。

665 希伯來（人）﹝哈彼魯l
Hebrew, Hebraeus [Habiru] 

希伯來人之稱呼，大都是外人對以

色列人的稱呼（創 39:14,17; 41:12﹔出

1: 16-19 ﹔ 2:6,9﹔撒上 13: 19 ; 14: 11 ; 29: 
3 等），他們自己很少互稱為希伯來

人，最多是向外方人交談時才自稱為希

伯來人（創 40: 15﹔出 2:7 ﹔ 3: 18 ; 5:3 ; 

7: 16 ; 9: 1, 13﹔納 1:9﹔亦見創 14: 13﹔出

1:15; 2:11,13﹔撒上 13 汀，7 ﹔ 14: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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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中，希伯來人指說阿拉美語的猶

太人，而不一定是居住在聖地的猶太人

（宗 6: 1 ﹔格後 11 :22﹔斐 3:5 ）﹔聖保祿

就稱自為希伯來人（格後 l 1 :22) 
但事實誰是原來真正的希伯來人，

以及這個民族的歷史背景等問題，卻是

一個十分棘手，至今無確切答案的難
題。古中東的歷史文件上，有關於哈比

魯、哈皮魯或阿皮魯、民族的記載，是否

就是舊約中所說的希伯來人，仍未能確

定。關於這個難題我們試由三方面來解

說﹒

1. 言語

毫無疑問地希伯來文屬閃族語，但

是閃族所佔有的地理面積是很廣大的，

所包括的不同的民族也是很繁多，阿摩

黎語、烏加黎特語（ Ugaritica ）客納罕

語、阿蘭語、排尼基語、阿拉美語及希

伯來語，都是屬於閃語系的不同語言，

有人以為阿摩黎語是阿蘭語文的土語，

而希伯來語文與阿蘭語具有密切的關

係，所以希伯來語文是閃語系的西北面

的一種語言。

2. 人文
雖然語言及人文是兩種不同的問

題，但是既然上述種種不同的語言，都

屬閃語系統，那麼，我們可以推想到這

些種種不同的民族，原始只是屬於一個

民族一閃族，因著環境的變遷，民族

的繁殖、擴大、流動等等的歷史地理因

素，而分成了種種不同的屬於閃族的民

族及言語，其中最要者有阿加得人

( Accadici ），西北區的閃族人及阿拉伯

人，而我們所說的希伯來人就是屬於西

北區的一種閃族人民。

聖經上最初關於希伯來人的記載，

稱他們是遊牧人民（亞巴郎﹒創 I 3: 

2,7 ，依撤格：創 26: 14 ，拉班：創 30:

29等，創34:5 ﹔ 46:32,34 ﹔ 47: 16等），

由此可以推定他們的生活與現今貝杜因

人的生活是十分相似的一遊牧，或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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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牧的生活，但一定不是定居的生活。

那麼，這與古文件上所說哈比魯民族

（意思是外方人、難民、商人、奴隸、
傭兵等）多少有些符合。很可能就是指

希伯來人而言。要知道在公元前 l 100 

年前的希伯來人，還不能稱為一個正式

的民族或國家，而只是一也不同支派組

成的，具有流動性的大家族而已，在11

世紀之後，才在巴力斯坦正式成了一個

獨立自主的國家。

3. 人種
由人種這一方面來說，與前者所說

又迴然不同，有人以為原來的閃系民

族，是屬於地中海區長頭型人種的，但

是希伯來人的百分之六十至八十，卻是

短頭型人種，而又與亞美尼亞型人種混

A口
閃系民族在埃及的壁畫上，呈現有

巨大的鷹鼻，滿面的尖型鬍鬚，及長髮

披肩，但是這種類型亦見於非閃族人

中，如利比亞人，赫特人等，是以現今

的許多人種學家，已放棄閃人種之說。
目前最有力的說法，恐怕要算格陵茲

( Grintz ）的主張：閃系民族自始可能就

屬於短頭型人種，尤其希伯來人，及北

方長頭型的阿拉伯人，可能並非是真正

的閃系民族，不過至今所有仍是一些沒

有確切證據的論說而已！關於閃系民族

的真正來源，由聖經上我們也得不到甚

麼憑證，不過有些地方卻在告訴我們，

希伯來人的出處，似乎應是美素不達米

亞北部，幼發拉的及底格里斯三河中

間，以哈蘭為中心的地區（創 24:4,10 ﹔

28:2; 11:20-26 ）。當然我們也不能忽

略聖經上的另一傳說，就是希伯來人的

始而且亞巴郎，來自烏爾的傳說。

666 希伯來書

Epistle to the Hebrews, 
Epistola ad Hebraeos 

希是二十一封宗徒書信之一，它的

希臘文詞很優美，可稱為新約中的「希

臘文學傑作」’神學思想也很高深和獨

特。

1. 作者
希在神學思想、措辭、引經（參閱

「新約引徵」）和解經方法上，與希臘化

的猶太哲學家准羅的作品很近似，而與

新約的其他經書，尤其是與聖保祿的其

他書信，都有顯著的分別，且又不像其

他的宗徒經書寫上作者的名字，因此，

關於它的原著性，古今學者，意見不

古代教會，有些教父認為它由聖保

祿用阿拉美文寫成，後由路加譯成優美

的希臘文﹔也有少數學者認為現存的希

臘文的希，是出自聖保祿手筆。從奧利

振（ Origen : 185-255 ）開始，教會學

者多認為希在神學思想方面，是聖保祿

的作品，至於編寫方面則另有其人。這

也是宗座聖經委員會的意見（參閱 EB

nn. 416-418 ）。至於誰是執筆人，則意

見紛耘。他們臆斷的執筆人，計有羅馬的

聖克肋孟（ St. Clement of Rome ）、聖路
加、聖巴爾納伯、斐理伯執事、普黎熹

拉、阿頗羅或聖保祿的一位俟名弟子。

在這些人中，或許阿頗羅是作者的可能

性較強，因為他「是個有口才的人，長

於聖經」’且又是「在亞歷山大里亞出

生的猶太人」（宗 18:24 ）。可是，果真

是他，抑或是另一位不知名的亞歷山大

里亞的猶太僑民？那始終仍是一個不可

解的謎。現代學者中，也有人（如

Spicq ）認為希的作者雖認識聖保祿的神

學思想，但希是作者個人的作品，並非

由保祿授意而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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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正經性
東方教會，除了一些受亞黎約異端

(Arianism ）影響的學者外，大多數學者

均以希為正經（參閱「聖經書目」條）。

西方教會，在羅馬的聖克肋孟

（如－ 101 ）以後，曾一度（大約 150 350 

對希的正經性表示懷疑，原因是：（ 1) 
不知希的真正執筆者是誰，（ 2）孟塔諾

異端（ Montanism ）和諾瓦托異端

( Novatiani日m ）引用希（特別是 6:4-8 ﹔

10:26 31 ）來維護他們的學說。但從聖

依拉略（ St. Hilary: 316-367 ）起，或

許除了聖熱羅尼莫仍猶疑未決外，學者
都承認希的正經性﹔且教宗依諾增爵一

世（ Innocentius I : 401-417 ）將希列

入聖經書內（參閱 EB. n.21) 

3. 寫作的對蒙、動機、年代、地點

由希很古老的（至少第二世紀）題

名「致希伯來人書」’特別由於希大量

引證舊約的經句、典故和禮儀，並採用

猶太經師的解經法（參閱「釋經學」

條），我們認為希是寫給希伯來人的

（現代學者也有主張希是寫給歸依基

督，而受猶太主義影響的外方人的）

至於是否寫給散居在整個羅馬帝國內

的，還是只寫給某一地區的希伯來人，

學者則意見不一﹔而這「某一地區」是

甚麼地區，學者們有說是亞歷山大里

亞，有說是羅馬，有說是在意大利東北

部的辣溫納（ Ravenna），有說一這主

張似乎理由較充份一是巴力斯坦。

事實上，阿格黎帕三世於公元 50

年登極後，直至耶路撒冷聖城應驗耶穌

的預言（路缸子24 ）毀滅為止（公元 70

年），聖殿的健在和它一再恢復的莊嚴

祭禮（參閱「殿字」條），為備受迫害

的猶太基督徒，是一個強力的挑戰和考

驗﹔此外，熱誠黨和匕首黨人因他們不

積極反對羅馬人而敵視他們，再加上聖

城的主教次雅各伯於公元62年為主捐軀

後，巴力斯坦的教會尚未有繼位的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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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此，當時有些猶太基督徒走上折

衷的逃避路線，企圖將天主教與猶太教

合一，如此，一方面可免受當時政教的

挑戰，而另一方面仍可保持對基督的信

仰。這危機就是希寫作的動機。

至於希的寫作年代，現代學者按照

他們對希的作者或寫作對象之不同意

見，有認為希寫於 60 90 或 80 90 年

間。但是，基於希的內容，尤其是 13:

18－目的暗示，我們認為希大概寫於聖

保祿從西班牙回來後，但尚未回到亞細

亞以前的這段時間，即 64-65 年間。至

於寫於何地，按希 l 3:24 ，可能寫於意

大利。

4. 內容

為了挽救上述的危機，聖保祿在希

中將新舊三約作一比較，不但指出新約

已取代了舊約（ 8: 13 ﹔ 10:9 ），而且證明

新約在性質（ 9:19-24 ）、時間（ 7: 11-

19 ）、立約者（ 3:1-6 ）、司祭（ 7: 20-

28 ）、祭品（ 9:1-14 ）、效力（ 10: 11 
14 ）和效果（ 10:1-10 ）各方面，都遠超

越舊約之上，因為耶穌基督是新約的中

保（ 9: 15 ），是未來鴻恩的大可祭（ 9: 
11 ）。因此，我們萬萬不可背棄他（ 3: 

19 ; 4: 11 ﹔ 6:6-8 ﹔ 10:26-31 ），而應隨

著先人的芳表（ 11: 1 40 ），堅守對他的
信仰（ 10:35 ），因為沒有信德，不能悅

樂天主（ 11: 6; 12: 14 ）：這就是希的中

心思想。
至於希的內容如何分段，學者意見

不一。我們跟 Vanho抖 ，除了前引結

語外，將之分成五部份（只是為了簡

化，我們將第五部份及結語的節數分

排，略為更改）。第三部份是全書的最

高峰。茲列表如下：

前言： 1: 1-4 

第一部份：一個超越天使的名字（ 1: 5-

2: 18) 
第二部份： 1 ：耶穌是忠信的大司祭

(3: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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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耶穌是憐憫的大司祭

(4:15-5:10) 
第三部份：前言： 5: 1 l毛主0

1: 耶穌是按默基瑟德品

位的大司祭（ 7:1-28) 

2: 他已降世實踐天主的

預計（ 8: 1-9:28) 
3 : 他是永恆救恩的因由

( 10:1-18) 

結語： 10:19-39

第四部份： 1 ：先人的信德表樣（ 11: 1-

40) 

2 ：應有堅忍（ 12:1-13) 

第五部份﹒救恩的和平佳果（ 12:14-13: 

19) 

結語：（ 13:20-21 及 13 ：泣，25 ）。

667 希伯來語文

Hebrew Language, Lingua 
Hebraica 

有講解「希伯來人」時，已多少提

到了他們的語言。這種語言是閃族系在

西北區所用的方言之一，其中除了希伯

來語之外，還有阿拉美語、客納罕語、

排尼基語、及摩阿布語。客納罕語是自

公元前 2000 年左右，在敘利亞及巳力

斯坦的普通用語。其後自公元前五世紀

始，才普通地利用混合有希伯來文的阿

拉美語。希伯來文與其他閃族系的語

言，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其喉音H

及加強語勢的子音（ T 、 s 、及 K ），以

及以三字為基礎的語根，用時加以前綴

或後綴等，都是一切閃族語言中共同所

有的特徵。希伯來文的書寫原是只用子

音的，現在所見的以不同數目的點來表

示希伯來文母音的方式，是相當晚期的

產品，由於公元後 1000 年左右，尤其

是公元後猶太經師們的功勞。這與經師

同民間所用的希伯來語已失去聯繫，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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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無人再講這種語言，故此可想而知，

他們所創造加添的母音，完全是人為

的。

早期的希伯來文得考古學努力之

利，仍可見到一斑，比如寫於陶器碎片

上的一些短句或人名（ Ostraca ），史羅

亞水池邊的碑文，及拉基士的信件等，

這些古文件上只有子音而不見母音，它

們同以民君政時期的聖經書寫十分近

似。雖然這些文件上沒有母音出現，但

是由其他古中東有母音的文件上，比如

亞述的文件，及其他模形文件等，可以

會意得到，因為在這些非聖經的文件上

有不少聖經地名或人名的出現。也基於

這些文件，我們知道原來聖經希伯來文

的發音，與我們現在所跟隨的所謂「瑪

案辣板本」的發音有相當的分別。

在谷木蘭的手抄本被發現之前

( 1947 年），不少的學者以為在新約時

代之前，己無人再用希伯來文了，事實

上不然，谷木蘭的手抄本證明了在公元

前 300 年間，希伯來文仍是在被利用

著，它與舊約晚期的著作上所用的希伯

來文十分相似。

在舊約中沒有一個地方稱以民所用

的語言是「希伯來文」者，相反地，它

被稱為客納罕語（依 19:18 ），或者猶太

話（列下 18: 26﹔厄下 13:24﹔依 36:
11 ）。學者們認為在古代的巳力斯坦因

著種種不同的因素，方言是相當繁多，

甚至以民所用的希伯來語文也並非完全

相同，尤其在發音方面，這點可由民

12:6來證明（史波肋特一斯波肋特）。

故此這些學者們推定上面所說的猶太

語，很可能是耶京的希伯來方言。這種

特徵至今猶存，仍見於巴力斯坦的不少

阿拉伯村莊內。現在的以色列國（建於

1948年）所用的希伯來語文，不論在講

話或書寫方面，都是現代化的結構，與

聖經上的希伯來文有相當大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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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 希臘主義

Hellenism, Hellenismus 

希臘主義與聖經的關係是多方面

的，所以凡願對聖經作進一步研究的

人，必須認清希臘主義與聖經的關係。

今分別概論如後。

1. 名稱和範圍
自十九世紀中葉（ 18361843 ），德

國歷史家 J. G. Droysen 出版了他的希

臘主義歷史 （ Geschichte de s 

Hellen叫nu

詞，雖然不專用來，卻是特別用來指亞

歷山大大帝遠征勝利後，在各方面努力

推行的希臘文化運動。希臘文化隨他的

武功深入近東和中東一帶，使原不屬於

希臘血統和希臘文化傳統的民族，接受

了希臘文化的思想和生活。同時希臘文

化，在與東方古老文化密切接觸後，自

身為適應東方文化，也起了顯著的變

化。這一運動使東西文化互相交流，而

形成了古今文化的總匯，對當時和後世

文化的貢獻，實難以估計。羅馬帝國繼

承了希臘帝國，也繼承了希臘文化。希

臘文化藉羅馬的武力遂更為確定廣傳，

使希臘文化主義時代延至公元後三世紀

甚或五世紀。但在公元前二世紀，自斯

多噶派巴比倫人狄奧革乃（ Diogenes 公

元前 2 4 0 '? ~ 1 5 0? ）以來，就己用
Hellenismus 一字，指示純希臘文體語

調的採用和希臘風俗宗教的適應（加下

4:10 15 ）﹔最後也用此字指當時流行的

普通希臘語言“Kaine”，以別於不大流

行的純粹古典 Attica 語。

2. 發展和性質

此種運動，實際上並不是亞歷山大

開創的，遠在他出生以前，希臘文化就

已由通商和殖民的關係，滲透了近東沿

海一帶，只不過沒有發生多大的作用，

因當時的希臘文化並不甚發達，殆到了

亞歷山大時代，群傑輩出，希臘文化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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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峰造極，隨著他的武功深入亞洲中

部，遠及印度，近東中東一帶盡入希臘

文化版圖。亞歷山大的建國政策之一是

在東方推行希臘文化和語言，使希臘文

化成為他佔領區域內的主要文化。他為

推行這一政策，在他佔領的區域內，迅

速擇地建立希臘化城市，作為推行希臘

文化的中心﹔據說他在各地建立了七十

座這樣的城市，其中最大而又出名的，

是公元前 332-331 年，在埃及（以自己
的名字命名）建立的亞歷山大里亞城。

這一廣大的文化推行運動，自然不能

驟然成功，也不能在各處一律照例推行，

以能收到同樣的效果。亞歷山大在位不過

十三、四年，死後無桐，部下大將遂瓜分

了他的土地，各據一方，稱帝為王（加上

1:5 9 ）。安提哥諾（ Antigonus ）大將，雖
曾一時金圓維持帝統，但在依仆穌斯

(Ipsus ）為其他四大將所擊敗而陣亡以
後，帝國終於瓦解，分裂為三，形成鼎

足而立的局面：佔領東部各省和一部分

小亞細亞的是色霎苛﹔佔領埃及的是拉

哥之子仆托肋米﹔希臘本土仍歸安提哥

諾後代統治。仆托肋米在埃及創立了拉

哥王朝，色妻苛在敘利亞創立了色霎苛

王朝 c 色霎苛王朝仍織承亞歷山大遺

志，推行希臘文化，除將舊有城市希臘

化以外，又興建了一些新希臘化城市，

其中最著名的是在敘利亞的安提約基

雅。拉哥王朝以亞歷山大里亞為首都，

色霎苛王朝以安提約基雅為首都，這兩

座城市不但是政治，而且也是文化中

心。在亞城興起了一種新文學：除哲學

外，自然科學、數學、天文學、機械學

和醫學，都甚發達。安城雖不如亞城，

但因與東方燦爛的亞述、巴比倫和波斯

文化相接觸後，也有了輝煌的成就，對

附近的地區，也發生了很大的影響。
亞歷山大和他的部屬將領，只在東

方推行了希臘文化運動，他們的武力既

達不到西方，也就無法在西方推行希臘

文化運動。在西方希臘文化得以流傳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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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實出於羅馬帝國之賜。遠在公元前

五世紀，希臘文化勢力漸漸由意大利南

部向北伸展，侵入了 Campania Latium 
和 Etruria ’給羅馬隨從希臘文化閒闢

了先路。公元前三世紀，羅馬人佔領了

意大利南部西西里以後，希臘文化在羅

馬就有了迅速的發展。自此以後，羅馬

人皆以不請希臘語言，不接受希臘文化

教育為恥﹔為此，一般貴族和青年，都

負笈留學雅典，接受希臘高等教育，參

加文學和技藝的學術比賽。羅馬人既這

樣崇尚希臘文化，所以在他們重建的城

市，和佔領的地區，如厄弗所、格林

多、凱撒勒雅和卡帕多細雅內，極力推

行希臘文化，使希臘文化在東方和西方

更為普及﹔成了帝國內的主流文化。這

一文化後世稱之為希臘羅馬文化。固

然，希臘文化的推行，只限於各地大都

市和知識階層，普通人民大多數仍奉行
祖傳文化的信仰和習慣﹔不過，城市常

是人民薔萃的中心，知識分子又常能影

響，甚或左右人民的生活思想和習慣，

所以希臘文化對當時的人民生活，在各

方面都起了廣泛的作用，打破了種族和

地域的藩籬，漸漸趨向大同，而有了普

及的大眾語言和文化。

文化的統一有賴語言的統一，雖然

離希臘文化中心的城市不遠的鄉村地區

內，大部分人民仍不請希臘語言，但囡

帝國內一般士大夫和商買的使用，希臘

語言終於成了希臘文化世界的「普通語

言」’即希臘文所謂的“Kaine”。這種

語言是代替希臘古典方言，而興起的一

種希臘古典方言的混合方言，其中最主

要的成分是 Attica 和 Ionica 兩種方

言﹔但因使用較廣，交通日繁，為適應

環境需要，便不能不簡化，而採用一些

外來語言，以補不足。這原是溝通人類

思想的語言和文化的自然演變趨勢。發

音上雖有所不同，但說起來，人人卻都

明瞭。這一種語言是起自亞歷山大時

代，至公元三世紀或五世紀，整個希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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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時代所適用的語言。舊約經典的譯

文和舊約經典的一些著作，如瑪加伯下

和智慧篇﹔新約經典，除瑪竇福音原著

為阿拉美文外，全是採用這種語言翻譯

或編寫的，所以這一語言又有「聖經語

言」之稱，藉這一語言，「天主聖言」和

「天主聖言」講的福音，以及由這福音

而產生出來的「基督文化」’得以迅速

廣傳於當時和後世。

3，哲學和宗教

希臘文化因與外族文化接觸，自身

也起了很大的變化。昔日所有古希臘文

語幹的特徵，多姿多采的純粹古典文

體，和富有創造性的高深藝術情感，以

及屬於純粹理論的哲學思想，都逐漸消

失，代之而起的是大眾化的百科學術、

自然科學、數學、語言學、文學批評和

倫理哲學。以往的柏拉圖（公元前427

347) ，和他的弟子亞理斯多德（公元前

384-322 ），以及他們兩人所宗的蘇格

拉底（公元前459”399 ）的純理論的抽象

哲學，漸漸變為實用哲學。亞氏學派關

注的是學術研究和學術研究的方法﹔柏

氏學派注重的是知識和倫理的問題，已

不再重視昔日柏拉圖的教學制度。影響

當時人生最大的哲學派別還是懷疑論，

伊壁鳩魯派和斯多噶派：

3.1 懷疑論

懷疑論分兩派比羅（公元前 365-

3 7 5 ）主張極端懷疑論﹔亞瑟西雷厄

( Arcesilaus 公元前316-241 ）主張蓋然

懷疑論：兩說都使人生失去了真實的意

義。

3.2 伊壁鳩魯派

伊壁鳩魯、承襲德讀頡利圖（公元前

的0-370 ）的原子論，而主張泛原子

論，以為一切皆是原子現象，連心靈現

象也是原子運動。一切精神現象既然都

不外是物質現象，所以人類的無上幸

福，是在於享受自然界能供給的一切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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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他這一主張原是指合乎人性，令人

心滿意足的出於自然的享受。他的人生

原則是要人自知享樂，切莫錯過大好時

光，白然送來的合理享受﹔但後日一般

信奉他的學說的人，尤其羅馬人，以為

他主張的是放任情慾，盡情享受觀感的

娛樂，那就完全誤解了伊氏主張的原
音。

3.3 斯多噶派
斯多噶派的始祖是芝諾（公元前

340?~265 ‘? ）。依這一派的主張，宇宙

是一以理性活動的原理為靈魂的無限生

活物體。這個為宇宙靈魂的理性生動的

原理，具有火的本質，名為「羅格斯」

(Logos 理智）。「羅格斯」是神。神既

是宇宙的靈魂，由此而出生了宇宙泛神

論。宇宙是在不斷繼續發展，發展到盡

頭即為一場大火。宇宙為大火消滅後，

再從新開始發展，循環不息，週而復

始。

至於這一派的生活原則，則主張理

智的見識和行動，遠超過感覺的見識和

行動：實在有智慧的人，決不讓自己心

煩意亂（ Ataraxia ） ，也決不讓自己受到

情慾的侵襲 （ Apatheia ） 。人，不論是

自由人或是奴隸，不論是文明人或是野

蠻人，都同樣分享「宇宙的理智」’完

全一律平等，同屬一宇宙大家庭。

這些哲學思想，實際上代替了宗

教，而成了人生原則﹔思想改變，人生
原則也隨之而改變﹔學說之間又沒有顯

明的界線，同時亦可信奉兩種學說。大

體說來，伊壁鳩魯派提倡享受，終於失

於淫逸﹔斯多噶派雖主人類平等，崇尚
智識，但由於無惰，而終流為傲慢﹔懷

疑論派由於優柔寡斷，無可無不可，生

活終歸沒有節操。這些學說的流弊，都

可由聖經上見到，參見智 2，宗 17: 15 

34 。

當時一般希臘哲學家和知識分子，

雖然不再相信位格神的存在，或不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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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再值得人去注意，企圖以哲學和玄學

來解決神靈和人生的問題，但普通一般

平民，不論是在希臘本土或其他地區

內，仍信奉習行他們而且傳的信仰，所以

一切古代宗教的儀式和法規，仍在各地

社會上大行其道，一般倡導無神主義的

哲學家和知識分子，也不得不有時有點

宗教的表現，或求神問←，或置身廟

堂，詠讚神明。又因當時個人主義甚為

發達，宗教已成為個人的事，可以自由

選奉神明，外來神祇可與本地神祇一併

共享祭記，久而久之，遂與本地神祇相

混，而視為同一神祇，則烏斯（ Zeus)

成了羅馬的猶丕特（ Jupiter ），埃及的

色辣丕斯（ Serapis ）或阿孟（ Amon) ' 
和敘利亞的巴耳霞孟（ Baal Shamen ); 

女神阿爾特米（ Artemis ）成了阿爾塔加

提斯（ Atargati 日），阿市塔特

(Astarte ），依市塔爾（ Ishtar ），狄雅

納（ Diana ）。亞述、巴比倫和波斯的宗

教神明已夠混雜，希臘主義更是盡量吸

收，大有「求過於供」之勢。到了羅馬

帝國時代，神明之多，嘆為奇觀，真是

無事無物不被奉為神明，甚至設有空位

祭壇，以敬無名神祇（宗 17:23)

雖然如此，希臘主義時代的人仍感

到精神痛苦，冀求解脫，遂寄望於一些

「神秘宗派」（ Mysteria ） ，想、賴這些神

秘宗教信奉的神秘和敬神的儀式，來解

脫塵世的煩惱，獲得長生不死的幸福。

於是 Mysteria Eleusina 和 Orphica 應

運而生，與外來的神秘宗派，如小亞細

亞的 Cybele 和 A t tis ’敘利亞的

Adonis ’埃及的 fsis-Osir is 和

Se rap is ’波斯的 Mittra 等神秘宗派，
混合流行於民間，而造成極混雜的「混

合宗教主義」（ Syncretism ）。這樣，東

方民族接受了西方民族的希臘文化，西

方民族接受了東方民族的宗教思想﹔平

民想藉神秘宗教的敬神禮儀、齋戒、洗

j條，來獲得心靈嚮往的「救恩」﹔知識

分子想賴神秘宗教的教義，來與神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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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而獲得神明的「智慧」’以白求解

脫，棄暗投明，獲得「救恩」。但由這

些神秘宗派上下各階級人士最後所得，
也不過只是生活的放蕩和淫亂（參見羅

6:21 泣，哥 2:16-23 ）。

此外，在各種新興的敬禮中，最堪

注意的是對同時代的英雄豪傑’尤其是

帝王的如神崇拜。這一風氣是出於

Euhemerus ( 300 B.C. ）的學說，所不
同的只是 Euhemerus 所謂神話中的神

明，是後人所神化的巳死的英雄，而當

時的人所神化的，卻是同時代尚在人間

生活的英雄和帝王。亞歷山大自公元前

331 年到 Libya 沙漠中的綠洲 Siwah

求神問←，得 Amon 神論後，就推行

這一崇拜，但他這一政策卻受到了本國

人民的反對。他死後，直接繼位的人在

生時都未曾受到這樣的崇拜。到了仆托

肋米第二非拉德爾排（公元前285-246)

時代，王和后繞開始享受這樣的崇拜。

到了羅馬帝國時代，就明文規定，羅馬

帝國人民應奉帝王為神明，頂禮膜拜。

4. 與舊約的關係
在亞歷山大推行希臘主義以前，猶

太人由於通商已與希臘文化發生了接

觸。波斯帝國建國初年，就佔領了希臘

在亞洲的殖民地，和一部分希臘本土。

屬於波斯帝國一行省的猶太民族，自然

更比以前與希臘文化發生接觸。近來一

些學者以為公元前三世紀著的訓道篇，

其中即含有希臘哲學思想。這固然尚非

定論，但當時的猶太人已受到希臘文化

的影響，自不待言。

在巴力斯坦沿海一帶的城市，如迦

薩、阿市刻隆和多辣（加上的： l 1 ），以

及革乃撒勒湖東南一帶的城市，如

Pella ’ Dion ’ Abila 和 Gadara 等，
先後都成了希臘化城市﹔繼而在約但河

東岸也有了希臘化的十城區：耶路撒冷

因特殊關係雖沒有希臘化，但為這些希

鸝化城市所包圍，人民互相往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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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見了他們豪華氣象的生活，就不

免油然心生羨慕，嫌惡「﹔去律」生活過

於約束，禮規過於陳腐，遂奮起提倡宗

教和社會改革，力主廢除「法律」’以
便適合希臘文化生活。瑪加伯上下記述

的就是這一運動的前因後果。

耶京提倡希臘文化的激進分子，內

有雅松、里息瑪苛、和默乃勞三位大司

祭丟面領導（加下4 ），外有安提約古四世

厄丕法乃（公元前 175 163/164 ）作後
盾，就在耶京極力推行希臘文化，建設

體育館、運動場，不但廢除割損，而且

以割損為可恥，設法盡力掩蓋刻在肉體

上的盟約記號（創 17: 13﹔加上 l : 10-15 ; 
格前 7: 18 ）。厄丕法乃見猶太人推行希

臘文化還不夠徹底，仍有所顧忌，遂親

自出馬來鐵腕推行。公元前 165 年，自

埃及歸來，順道揮兵北上，直逼耶路撒

冷，洗劫聖殿，肆虐屠殺，揚長而去。

後三年，再遣大將洗劫耶京，踩闢人

民，勒令放棄舊日習俗，不准遵守安息

日，禁行割損，燒毀經籍，拆毀城牆，

在聖殿內，安置邪神偶像，舉行不潔祭

禮（加上 l :10-64 ）。人民忍無可忍，遂

於公元前 166 年，在瑪塔提雅父子號召

下起義，興起了如火如荼的護教、救
國、保家運動（加上2 ）。不數月，瑪塔

提雅逝世，葬於摩丁故鄉祖墳。五子繼

父遺志，以騙勇善戰的老三瑪加伯為統

率，再接再厲，與異族相對抗，衛護祖

傳信仰，確保家國，終於在公元前 164

年，「基色霎」月二十五日，在耶京聖

殿內，依儀合法恢復了對上主的祭記，

人民再道而且法，如儀施行割損（加上 3 ﹔

4 ）。空年安提約古歇帕托爾繼位（公元

前一 163-161 ），親率大軍前來聲討猶

太，貝特區加黎雅一役，未克全勝，固

國內亂，不得巳派里息、雅與猶大瑪加伯

言和，准許猶太獲享宗教自由（加上

6 ）﹔廢除其父加諸猶太的禁令，承認

其祖父安提約古三世（公元前223187)

於公元前 198 年，恩准耶京和猶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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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享的特權（加下 1 1 ）。公元前 162年，

阿耳基慕依賴德默特琉（公元前 192

150 ）的勢力，在猶太興兵作亂，勾結

外族，殘殺同胞，亦終為瑪加伯所擊潰

（加上7﹔加下 14 ﹔ 15 ）。瑪加伯家族誓

師起義，武力衛護祖傳信仰法律，是出

於熱誠，並不是出於熱狂（加上 2: 19 

22 ）。阿斯摩乃人（瑪加伯族）得勢後，

自然不能採取孤立政策，所以仍照常與

外人往還，只要他們的風俗習慣，不與

自己的宗教信仰相抵觸，就毫不猶豫從

善採納，以求適應，和平共存（加上 12:

1” 23 ; 14-16) 

瑪加伯期間，梟雄大黑落德（公元

前 73,62?-4 ）乘勢弄權，漸漸消除異

己，而奪得了阿斯摩乃人的天下。他依
血統原是厄東人，但依爾卡諾一世於公

元前 125 年征服依杜默雅後，迫使厄東

人接受割損，奉行猶太信仰，為此，名

義上他也算得是個猶太人。他的父親安
提帕特其時供職於依爾卡諾二世（公元

前 64-40 ）朝廷，因此，他得在朝廷中

長大成人。這人善於隨機應變，仰賴羅

馬人，終於在公元前37年作了猶太玉，

在位期間，荒淫無度，殘忍無情，好大

喜功，擅自專權，廢立大司祭，崇尚希

臘文化，在朝廷養有希臘專門人才，從

事籌劃建設，在巳力斯坦改建或興建了

一些希臘化城市。他雖極力推行希臘文

化，卻不願開罪猶太人，常顧及人民祖

傳的習慣和黨派的意見，並為討好猶太

人重建了聖殿﹔實在是一個極精明的大
滑頭，在政治和事業上，都有了相當的

成就。
當時在猶太興起了一些黨派，其中

最主要的是法利塞黨和撒杜塞黨。此外，

尚有厄色尼黨。厄色尼黨是遁世派，對於
時事採取不聞不問的態度，所以對於當時

政教關係較大的，還是法利塞黨和撒杜塞

黨。依爾卡諾一世為王時，身兼大司祭職

務，只求政治勢力擴展，不衛護而且傳信仰

法律，為法利塞黨所不容，遂與法利塞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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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而與撒杜塞黨聯合﹔從此這兩黨的

趨勢就已奠定。

法利塞黨人在精神上可算是繼承了

哈息待人的傳統。哈息待人曾與瑪加伯人

並肩作戰，衛護祖傳信仰（加上 2:42 ﹔ 7:

13 ﹔加下 14:6 ），所不同的是瑪加伯人一

面衛護信仰，一面爭取國家獨立﹔哈息待

人始終只求保全梅瑟法律的完整，不間政

治法。法利塞黨人在這一點上和厄色尼人

一樣，所不同的是法利塞黨人不間政務，

卻間教務﹔厄色尼人卻只求獨善其身，遁

跡深山曠野，不問世事。

法利塞黨人見朝廷推行希臘文化，

接受的人喪失了信仰，不接受的人遭受

了迫害，為防止這一流毒，便給「法律」

築起了一道圍牆，制定了許多新規條，

迫使猶太人盡其可能不與外人接觸，以

確保自己信仰和生活的純潔。因自別於

人，便自號為「法利塞人。」不與人同流
合污，用意不可謂不善，但日後只求法

律的增添’拘泥小節，不講實際，以法

律來奴役人，鞏固自己的勢力，反而成

了法律的罪人（瑪 23: 13-36) 
撤杜塞黨一名的由來，學者至今尚

以為是出自大司祭匣多克。這一黨的黨

員多屬於司祭和貴族，他們固然注重法

律，然只是成文法律，成文法律以外的

一切傳授，概不接受﹔但對外來文化卻

極表歡迎，是以不遺餘力推行希臘文化

（加下4 ），成了自己祖傳信仰的罪人。

他們的作風，可說恰與法利塞黨相敵

對。兩黨在朝廷的勢力，隨朝廷政策而

轉移﹔但在民間卻始終是法利塞黨人獨

佔優勢，因為他們比較有學識﹔經師多

屬於這一派，政客則多屬於撒杜塞黨。

至於僑居在巳力斯坦以外的猶太

人，既與外邦人雜居共處，自然不能不

受希臘文化的影響。他們不但會說希臘

語言，而且熟悉希臘哲學和宗教，因久

居在外，後輩子孫已不大熟悉本國語

言，所以有翻譯經典的必要。在仆托肋

米二世（公元前285 246 ）末年，已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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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瑟五書﹔以後再繼續翻譯，大抵至公

元前 150 年，就已將全部舊約譯就，此

即尋常所謂的七十賢土譯本。見德訪ii篇

希臘譯本序言。這一工作，對當時和後

世的文化影響甚大。藉這一工作，在外

僑居的猶太人，得以認識而且傳信仰的教

義，外邦人士得以認識猶太教的教理，

給新約開闢了向外邦人士宣傳毆示真理

的門路﹔有了這一翻譯，舊約文化實在

與希臘文化起了互相交流的作用。自公

元前二世紀至公元前一世紀的猶太作

者，莫不多多少少受了希臘文化的影

響，或以希臘哲學來說明自己信仰的道

理，或以自己信仰的道理來駁斥希臘哲

學和宗教的錯誤。聖經以內有德訓篇和

智慧篇的作者，聖經以外有阿黎斯托步

耀一世（公元前 140103 ），准羅（ Philo

公元前 20？～公元後 50？）和歷史家若瑟

夫（ Josephus Flavius公元37？～ 100?) ' 

三人中又以准耀著作較多而較有名。他

的著作對後世的〈猶太主義》 (Judaism)

和猶太經師的釋經學影響很大。雖然如

此，住在巴力斯坦以內和以外的猶太

人，始終以自己為天主的百姓，重視自

己的信仰、經典和語言，不與外人同

化﹔日後的經師不以用外邦語言撰寫的

經典為聖經，不重視七十賢士譯本，其

原因即在於此。

5. 與新約的關係

希臘文化與新約關係的程度和範

圍，自然遠超過舊約，因為新約是在希

臘文化時代內產生的，發大的﹔但這並

不是說，由希臘文化出生了「基督文

化」（Christianism），而是說，在希臘文

化時代基督誕生了，在世宣講了「天圓

的福音」，在世建立了他的「天國」（路

11:20 ﹔若 18:33,37 ）﹔死後，他的宗徒
和弟子，藉著普及的希臘語言，將他的

「福音」傳遍了希臘文化的天下﹔所以新

約初期是無時無地不與希臘文化發生關

係的。但所謂的關係即是時代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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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是道理的關係。基督所講的福音道

理，不但不出於希臘文化，而且也並非

盡然出於舊約（若3:9-15 ﹔ 7:14,18 ）。基

督的道理是來白，是只來自他的父（若

7: 16; 8:26,28; 12:38,49,50; 14: 10) ' 

舊約只為他作證（若 5:39-47 ﹔宗 17: I 

4 ），如不以舊約為他作證，那舊約反成

了使人跌倒的絆腳石（若 12:30-36 ﹔格

前 l : 19-25) 
基督在世傳教的對象，也只是以色

列家迷失的亡羊（瑪 15:24 ），雖去過希

臘文化區域（~馬 15:21 ﹔ 16: 13 ﹔谷 5:20 ﹔

7:31 ），仍只對宗徒和猶太人施教，顯

靈加惠外邦人，也不過只是例外而已。

派遣宗徒門徒出外傳教，也令他們依照

這一原則進行（瑪 10:5 ）。這並不是說

他來只是為拯救以民，而不是拯救萬

民，只是因為上主與以民有約在先，依

預許和召選應先向以民宣講福音﹔其

實，他降來人世，原是為拯救全人類

（若 1 :39 ; 3: 17 ﹔ 6:5 ﹔ 12:23 ），且曾當

眾預言過來日異民的歸化（瑪 8:5-13) ; 

死而復活後，又面諭宗徒弟子往訓萬民

（瑪 28: 18-20 ）。此外，他明說世界與

他，他與世界，彼此無分（若 14:30)

世界沒有認識他和他的父（若 I: 10 ; 15: 

24; 17: 14,25 ）。他宣講的不是世界的智

慧，世界也沒有賴自己的智慧認識他和他

的道理﹔他的道理和世界的道理是彼此不

相容的（格前 1:17-52 ），故不能發生從屬

的關係。所以，想要以希臘文化，或其他

任何文化來解釋基督道理的由來，是行不

通的。他的宗徒和弟子宣講的也是基督的

道理﹔並不是希臘文化或其他任何文化

（路 1:1-3 ﹔若 20:30,31 ﹔宗 10:42,43 ﹔羅

1: 1-7 ﹔格後 4: 1-6 ：迦 1: 11, 12 ﹔若 1 :J-

4) 
自然，當時接受基督信仰的人，或

是受過猶太文化，或是受過希臘文化薰

陶或影響的人，對於猶太人，基督並沒

有要求他們放棄猶太文化，他來並不是

為廢除，而是為成全法律和先知 u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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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9 ）﹔對於外邦人，奉基督命向普

世萬民宣講福音的宗徒和門徒（格前 9:

16-23 ），也沒有要求外邦人盡然放棄

自己所有的文化，只給他們傳報，要他

們認識那獨靠己力和自己的文化所不能

認識的，堪受欽崇的「智慧」（宗 17:22-

33 ﹔格前 1:26 31 ﹔斐 4:8,9 ，哥 1 :25-
29 ）。向猶太人宣講福音引證舊約，因

為舊約的目的是基督（羅 10:4 ），「法

律」原引人歸向基督（迦 3:24 ）﹔向外

邦人宣講福音，一面引證舊約，因為天

主在舊約內所作的散示，不只是為了以

民，而且也是為了天下萬民（創 1 2: 
2,3 ﹔迦 3 8 ）﹔一面為使他們明瞭引證

的舊約和所講的新約道理，也得利用他

們習用的文字和語言，以及他們固有的

天賦文化。為此，新約除瑪竇福音原著

為猶太人而寫，利用了阿拉美文外，其
餘全為希臘文，而且是當時民間習用的

普通希臘文“koine”

在現有全部新約各經典內，多多少

少都引用了一些當時希臘文化習用的術

語，尤其在聖保祿和較晚出的聖若望的

著作內，更多這樣的術語。關於這一

點，學者研究所得分為兩派：一派主張

這些成分是採自希臘文化﹔一派以為這

些成分，並非導源於希臘文化，而是出

於舊約思想和當時流傳甚廣出於舊約的

「猶太主義」。實在，新約的作者著書

立論，傳授的只是基督的道理，基督的

道理取證於舊約（若5:39 47 ﹔路24:44-

48 ），所以他們傳受基督的道理也取證

於舊約。引用舊約的經文，多半出自七

十賢士譯本，大部分術語已見於七十賢

士譯本，小部分術語雖不見於七十賢士

譯本，但已為民間所習用，新約作者就

用來說明基督的道理，並不是因為這些

術語供給甚麼思想，而是因為這些術語

比較適合於表達自己的心意﹔為此，用

字雖然相同，意義卻完全不一樣，理由

即在於此。
此外，尚有一點足以證明希臘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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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不可能影響基督的教義。宗徒和最初

信奉「福音」的，都是些巴力斯坦的猶

太人，因深受了誤解經義而產生的狹義

民族主義（瑪20:20,21 ﹔宗 l :6 ），和法

利塞偏狹主義的影響，深惡外邦人，不

願與他們來往，甚至久居在外的猶太

人，也為他們所憎厭（若 7:33-35 ﹔宗
6 ），就連宗徒長伯多祿也不例外（瑪16:

21-23 ﹔宗 10:9-10 ﹔迦2:11-14 ）。他在

聖神再三散示和督促下（宗 1 0: 1 9 

44 ），繞給一家外邦人施洗，接收他們

加入教會，但事後回京，仍受到了耶京

教會人士的攻擊和非難（宗 l 1: 1-18 ）。

外邦人宗徒保祿對外邦人的作風，完全

是在聖神推動下進行的（宗 13:1-5 ﹔ 14:

27 ），但仍然激起了更強烈的反抗，為

澄清局勢，所以召開了耶京的「宗徒會

議」（宗 15 ）。原則上雖一致贊同保祿的

作風，但事實上「猶太主義保守派」

( Judaizers）反而變本加厲，不斷與保f志

為敵，就如昔日猶太人與耶穌為敵一

樣。保祿知道自己所負的是甚麼使命

（宗 9:15; 16:22:14,15 ﹔迦 1: 16 ; 2:2 ” 

的，遂不遺餘力，不畏生死宣講、推

行主耶穌基督委給他的福音（宗 20: 18-

35 ﹔羅 16:25,26 ﹔得後2:13,14 ）：在基

督內沒有猶太人和希臘人的分別，人人

只藉著信仰基督而成義，受洗領受聖

神，獲得罪赦（迦 3:25 29 ﹔哥 3:9-

11 ）﹔這樣續打破了種族的藩籬和文化
的障礙（格前 9:19-23 ），使福音深入希

臘文化世界，成了全世界得救的福音。

聖若望寫作時，其時的信徒，大部

分都是由外邦民族歸化的信徒，他自己

已久處於希臘文化社會中，深知當時社

會的情形和教會在社會中的趨勢，彈精

竭慮撰寫了他的福音、書信和默示錄。

他的著作內，固然是甩了一些當時習見

的術語，但這些術語在他的筆下，卻另

具一番深意。他的思想、筆調、語氣，

可說是完全脫胎於舊約，以舊約精徽的

經義，來襯托發揮新約的理論，和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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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言行對世界與人生的切身關係。自

上世紀以來，一些經學家和考古學家，

想從希臘主義時代的哲學和宗教，探求

聖保祿和聖若望思想的來龍去脈，意見

雖日新月異，但仍不見神龍首尾。

總之，希臘主義對於新、舊約的關
係，不是沒有，但關係究在何處，我們

卻不可不知。希臘文化主義，只不過是

新、舊約獻技的比武場﹔至於新舊約的

技藝，絕對不是得自希臘文化，而只是

得自「藏於舊約，顯於新約」的「天主
聖言。」這不但對於希臘文化是如此，

對於其他任何與新、舊約發生關係的文

化，亦無不是如此。

見788亞歷山大， 790亞歷山大里亞， 508

安提約基雅， 924 法利塞黨， 2363 撒杜寒賞，

142厄色尼， 2467諾斯士， 1884斯多噶派， 453

伊壁鳩魯i辰。

669 希克索斯（王朝）

歷史所謂之希克索斯王朝，是指一

些外邦聯盟民族進佔統治埃及的時代而

言。這一時代始自公元前 1730 年至

1580年終，也就是埃及的第十五及第十
六王朝。希克索斯一名原有「曠野中的

君主」之意，雖然曾有些歷史家誤解為

「遊牧者的君王」。他們並不是由純一

色的種族所構成，而是有不同文化色種

的遊牧民族的大聯盟。主要的民族有閃

族人、亞洲人、烏黎人、印度波斯

( Indo-Iran ）人，其中的骨幹民族似乎
是閃族。

這支遊牧聯軍的形成，過去的歷史

家大都以為是民族澎脹，需要向外發展

的形勢造成，是以他們由北方的山區南

下入侵埃及。這支聯軍的存在及他們兇

勇好戰的勇士，首先利用馬隊及戰車來

作戰，迫使埃及軍措手不及，固是埃及

669 

喪亡的主要原因，但是自發現瑪黎文件

之後，史家更清楚地認識到，埃及強大

文化帝國失敗的原因，除上述者外，仍

有埃及的內政問題，因為第14王朝的末

期，內政已紊亂不堪，再加上國內不少

遊牧民族的造反猖獄，更使政府難以應

付，而造成裡應外合的局勢。於是希克

索斯人有機可乘，而在埃及建立了史稱

希克索斯王朝，統治埃及近一百五十年

之久，（第十五及十六王朝）。
這批強悍的遊牧民族首先佔領尼羅

三角洲地帶，埃及王退縮至南方的門非

斯，更分裂成數個弱小的獨立王國，終

至連尼羅河上游部份亦落入希克索斯之

手。他們建都於阿伐黎斯塔尼斯

( Avaris Tanis ），並盡力吸收本地的文
化，仿效本地政府的組織，是以能支持

兩個朝代之久。

如果出 12: 14 ，所記載的以民居於

埃及凡四百三十年之久，是正確的話，

則雅各伯之家進入埃及應在 1660 年前

後，也就是在希克索斯王朝時代，如此

也可能稍微解釋，何以這批屬閃族的以

色列人，能受到埃及法郎的熱烈的歡迎

及隆厚的待遇。蓋如前所述，希克索斯

的主幹是屬閃族的人民，也可以知道何

以貴為宰相的若瑟’竟在埃及的文件上

不見經傳，因為這對埃及人是一種恥

辱，也正因此他們對希克索斯人也盡力

避而不提，就是有所提及，也總是加以

鄙視不屑的口吻。

至埃及的第十七王朝，有希克索斯
的藩屬，即泰巴（ Teibah ）的君王起而

造反，佔領外侵者的首都阿伐黎斯，開

始驅逐希克索斯人，水陸兩面進攻，追

趕外侵軍至巴力斯坦。經三年苦戰而將

希克索斯人盡行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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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0 希耳克雅

Hilkiah Helcias 

人名，意思是「天主是我的福

份」。考古學者在厄肋番廷及拉基士掘

出了有此名的文件和圖章。聖經上以此

為名者有下列諸人﹒
(1) 當亞述王散乃黑黎布圍困耶京

時，當時的猶太君王是希則克

雅，而他的家宰（即管家人）是希

耳克雅的兒子厄里雅金（列下 18:

18，詞，37﹔依 22:20 ﹔ 36汀，22)
(2) 是猶大國王約史雅時代的大司

祭，曾協同國王修理耶京聖殿，

工程進行時希耳克雅大司祭發現

了法律書，由沙番書記呈獻於國

主（列下 22: 3-5,8 等﹔編下 34:

9,10’”，22 ）。希耳克雅並受閻王
之命，將聖殿中的邪神祭器全部

搬出毀壞，並ittl除全猶大的邪神

敬禮（列下 33:4-24 ）。在慶祝輸

越節時，希耳克雅送給了司祭們

二千六百隻羔羊，三百頭公牛作

為祭品（編下35:8 ）。是宗教改革

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3) 是肋末人默辣黎的子孫之一。希

耳克雅是阿默漆的兒子，阿瑪責

雅的父親（編上 6:30,31)

(4) 是肋末人，聖廠的守門者，亦是

默辣黎的後代，是屬撒的第二個

兒子（編上 26: 11 ) 
(5) 當厄斯德拉向百姓誦讀法律書

時，侍立在其右邊的人中，有一

名希耳克雅者（厄下去4)

(6) 是陪同則魯巴貝耳由巴比倫充軍

歸來的一位司祭。在約雅金大司

祭時代，有希耳克雅的司祭家族

居於耶京（厄下 12:7,21 ）。

(7) 阿納托特的司祭，是耶肋米亞先

知的父親（耶 l : 1 ) 

(8) 是猶大王漆德克雅時代的人，他

的兒子革瑪黎雅曾同另一人，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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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肋米亞先知慰問充軍同胞的信

件，帶往巴比倫去（耶 29:3)

希則克雅
Hezekiah, Ezechias 

是猶大的國王（ 716-681 ），一位富

於智謀及熱心的國王（編下 29 ），是阿

哈次的兒子，二十五歲時登極，在位二

十九年（列下 18:2 ）。他為王之初，正
是南國猶大的多事之秋，國家軍事衰

弱，外有強敵一埃及、亞述一希則

克雅惟有盡力在兩者之間保持中立。幸

他是一位有智謀的君玉，放在他登極後

的最初十年中，竟能相安無事，保存領

土。在這期間他注意宗教的改革（編下

29 ）。致力創除「高丘」及一切邪神的

敬禮（列下 18:4 ），舉行輸越節（編下

30 ），並將這種宗教改革運動推行至北

方的厄弗辣因及默納協文派（編下 31:

1 ）。在其他支派沒有得到理想的結

果，蓋此時北部已在亞述的勢力範圍之

內，並且貝特耳是邦國神明敬禮的中心

地（編下 30:10,11 ﹔列下 17:17-28 ）。

國王之所以如此用心致力於宗教的改

革，及百姓之所以擁護國王這種運動的

主要原因，是在這以前不久（公元前

722 年）曾有敬禮邪神的北國的滅亡，

受了天主的懲罰。這為南國是前車之

鑑，故不得不重新全心依靠上主，以求

自保，忠於上主，以求免災。

希則克雅對外除了保守中立外，對

內則鞏固耶京的防禦工事（見依 22: 10; 

德48:19 ），整頓經濟，充實國庫（列下20:

13 ），並鑿隧道引城外基紅（ Gehon）之水

入城（見史羅亞（ Siloe ），以防戰時之缺

水（列下 20:20：，編下 32:30 ）。
公元前721年阿市多得（ Ashdod ）起

而倡導聯盟，抗拒亞述，希則克雅竟參

加了此聯盟，但幸而能及時退出，未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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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國之禍，蓋撤爾貢的年鑑上曾提到

71 l 年的大勝利，打敗阿市多得及其盟
國時，並未提及猶大。但於 702 年卻正

式同埃及結為盟國對抗亞述，結果埃及

被亞述王散乃黑黎布大敗，國王於是回

兵進侵猶大，佔據了不少的城市，並將

耶京加以包圍（見列下 18：口，編下 28:

12 ）。希則克雅見大勢已去，祇有投降

納貢，以保耶京（列下 18:14 ）。貢稅定

為三百「塔冷通」銀子，三十「塔冷通」

金子（列下 18:14 ）。但埃及的文件則謂
八百「塔冷通」銀子，這在當時是一驚

人的數目，希則克雅王祇有開歐聖殿的

寶庫，作為賠款之用（列下 18: 16 ）。這

些事蹟除了在聖經上有所記載外，在亞

述帝國的年鑑土亦有跡可尋。總之，希

則克雅堪稱為有毅力，有智謀，有熱誠

的國王，他不但在國內大得人心，即在

國外亦受他人的重視，比如當他患病痊

愈之後，巴比倫玉默洛達客巴拉丹就曾

派人前來祝賀（列下20: 12 15﹔依38:5-

10 等﹔ 39:1-4 ）。他死後繼他為王者，

是他的兒子默納舍（列下 20:21)

672 弟鐸

Titus 

新約裡有兩個人名叫弟鐸：其一是

格林多教會的一個教友，他還有一外

號，叫猶斯托。保祿第二次出外傳教，

在格林多時，當猶太人不接受保祿的講

道，保祿就離開了猶太人的會堂，到這

位號叫猶斯托的弟鐸家裡去居住。由此

可知這人絕非猶太人，從他的名字看

吏，大約是羅馬人，且明說他是一位敬

雯天主的人，大約是歸依了猶太教的羅
豆豆人﹒因他的家就在會堂的隔鄰，所以

奎長誰就住在他家裡（見宗 18:6, 7 ）。

第二個叫弟鐸的，即聖保祿宗徒的

弟子﹒按這位弟鐸，由他的名字，已可

672 - 673 

知他原非猶太人，換言之他原是外邦人

出身，如保祿宗徒自己明言，他原是希

臘人，也沒有被強迫受割損（迦2:3) ' 

極可能是保祿親自給他付了洗，因而保

祿稱他為「在信仰內作我真子的弟鐸」

（鐸 l :4 ）。公元49年保祿與巴爾納伯到

耶路撒冷開宗徒會議時，也曾帶了弟鐸

同去（迦2: 1 ）。當保祿第三次出外傳教

時（公元 53-58 年），保祿曾兩度派遣

弟鐸到格林多教會，首次為平息當時格

林多分黨分派的爭端，而弟鐸也很能順

利地完成了所托給他的任務，使保祿感

到安慰（格後7:6 ）﹔第二次為向耶京教

會捐款（格後 8:6,16 ﹔ 12: 18 ）。之後，

似乎保祿曾同弟鐸一齊到過克里特島上

傳教，因如聖保祿說：「我留你在克里

特是要你整頓那時尚未完成的事，

並．．．．．．在各城設立長老」（鐸 1 :5 ）。之

後，保祿在給他寫的信上，要他趕快到

尼苛頗里來見﹛呆祿。待他見了保祿之

後，是否又回到克里特島，不得而知﹔

不過從弟後4:10得知，弟鐸曾奉命去了

達耳瑪提雅。關於其他事件不詳，相傳

最後弟鐸又返回克里特，並在該島上終

因年老力衰而逝世。

見 673 弟鐸書。

673 弟鐸書

Epistle to Titus, Epistola ad 
Titum 

弟鐸書乃保祿晚年給他的愛徒弟鐸

所寫的書信，與弟前後二書，統稱牧

函，是以關於本書的內容與正經性以及

著作時、地等問題，可參閱牧函。這裡

只對本書的重要性略提一二而已。本書

雖只有短短三章，但含有不少深奧的道

理：如 l : 1-4 屬本書的小引，就論及天
主從永遠所決定的救世計劃和保祿蒙召

為宗徒而言，誠可與羅的小引與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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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7 及 26:25-27 ）前後媲美。又如 2:

11 14 一段內，論及天主的救世計劃，

如何在歷史上實現﹔信友應如何在自己

的生活上善用天主所賜給的鴻恩，並且

如羅 9:5 一樣，明認耶穌基督是天主。

又如 3:4-7 一段可看作聖保綠的神學綱

要，暗示天主三位一體的道理，詳釋聖

父聖子聖神對救贖工程所有作為。是以

教會由聖熱羅尼莫直到現代學者，無不

以本書為認識初期教會及保祿的晚年為

一極有價值的文獻。

674 弟茂德

Timothy, Timotheus 

人名，意思是「敬畏天主的人」
保祿宗徒傳教事業上的合作人，曾

經獲得保祿的兩封書信，即弟前及弟後

二書。他原是呂斯特辣教會的熱心青年

教友，被推薦與保祿，作為傳教的助

手。他也的確作了保祿第二及第三次遠

行傳教征途上的忠實伴侶（宗 l 6:1-5 ; 

18:5 ﹔ 19:22 ﹔ 20:4 等）。他的母親是猶

太人，父親是希臘人，保祿曾托他管理

及調整得撒洛尼（得前3:2,6 ）、馬其頓

（宗 19:22 ）及格林多教會的事務（格前

4: 17 ; 16: 10﹔格後 l : 19 ）。保祿第一次
坐監時，弟茂德未離左右（哥 1: 1 ﹔斐 l : 

1 ）。後來有一個時期委托他在厄弗所
教會工作，使該處的教會走上正規（弟

前 l :3 ）。但不久之後又匆忙的將他召往

羅馬去陪伴孤獨的保祿（弟後4:9 21 ）。

見 675 弟茂德前後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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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5 弟茂德前後書

Episle I and 11 to Timothy, 
Epistola I et II ad Timotheum 

保祿致弟茂德前後書及致弟鐸一

書，構成保祿書信中的一個獨特的單

位，故此在教會內這三封書信自十八世

紀以來有自己的共同名稱：牧函。關於

牧函的特點、神學、來源、作者及時間

等問題，可參見「牧函」條，此處所討

論的只是弟前後二書的結構及內容。

1. 弟前書

i呆禱首先向自己在信德上的兒子弟

茂德致候與祝福（ 1: 1,2 ），力勸弟茂德

要居住在厄弗所，在那裡竭力衛護其道

(1:3-11 ），駁斥異端及那些造謠生事的

假教師，以免中傷教友的信德﹔首先弟

氏自己先應保持信德和純潔的良心，去

保護聖教會（ 1:12-20 ）。以後具體地叮

囑弟氏要為眾人，格外要為首長祈禱，

使他們在社會中維持正義，好﹛吏教會在

這種環境中，得以發展及完成她的使命

(2:1-7 ）。隨後論及祈禱時男女應守的

規則（ 2:8 10 ），以及婦德（ 2:11-15 ）。
信的中心是在討論並指出監督及執

事各應其備的資格（ 3:1-13 ），並勸勉

弟子要度聖善的生活（ 3: 14-16 ），因為
他是當地（厄弗所）教會的最高首長，

是以他應具有最高的權威。他的責任是

以權力來保護自宗徒所接受的「信德的

寄托」（ 4:1-16 ），為達到這個目的弟茂

德應以身作則，成為眾人的模範，尤其

是男女青年、老年人、寡婦、長老、奴
隸及主人們的楷模的： 1-6:2 ）。最後討

論真正熱心的宗教生活（ 6:3-19 ），要

遵守福音的教訓，躲避閒談及無用的辯

論，度簡樸的生活。總而言之，弟茂德

應善自保管所受的「信德的寄托」（ 6: 

20,21) 

2. 弟後書

保祿寫這封信的主要目的，似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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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請弟茂德盡速赴羅馬一行，見保祿

最後一面，因宗徒自覺已不久人世。這

封書信猶如弟前一樣，是保祿對自己愛

徒感情的坦白流露，故不免有些雜亂無

章之感，僅按章介紹如下：

首先是與弟前十分相似的致候辭及

祝福（ 1:1,2 ），接著是謝恩（ 1:3-5),

並提醒弟子不要忘記由自己的外祖母及

母親所接受的信德，和由宗徒的覆手禮

所得的恩賜（ 1:6-12 ），以及所受的寄

托（ 1:13,14 ）。以後報告幾個人背棄自

己的消息，及放乃息佛洛的忠誠（ 1 : 

15, 18 ）。勉勵弟茂德要將所受的寄托，

委於忠信可靠的人，使之繼續承傳﹔要

猶如一位勇敢的戰士，抵抗那些虛偽及

崇尚空談的人士﹔待人要和氣（ 2: 1 -

26 ），預言末日的磨難（ 3: I 4 ）。弟氏

應作真正的教師，反駁那些假先知，接

受他們的迫害，並忠於聖經的教訓（ 3: 

10- 17 ）。最後保祿以隆重的方式勸勉

弟子要善盡宣道者的職責，不怕一切阻

礙及惡意（ 4:1-5 ），宗徒事業的遺囑（ 4: 

6-8 ），命弟茂德及馬爾谷快來羅馬（ 4: 

9-13 ），報告初次受審的消息，頗為樂

觀、問安與祝福（ 4: 14-22) 

見 674 弟茂德、 1114信德的寄托、 935 牧

函。

676 忍耐

Patience, Patientia 

在中國古人的遺教中有「小不忍則

亂大謀」之說，可見忍耐的修養對人生

之重要。忍耐在聖經上的意義則是：

「一種倫理方面的德行，她使人的心靈
堅定不移地忍受生命上的折磨，而完全

隨從天主聖意的措施﹔不暴燥，不氣

餒，不沮喪，不失望」

1. 舊約

676 

在舊約中勸人修忍德的忠告多見於

智慧書。忍耐是智者之舉，相反地，不

容忍而暴燥發怒的人，卻是無見識及愚

昧的人（接 14:29 ）。「有涵養的人，勝

於勇士﹔克服自己的人，勝於克城的

人」（鐵 16:32 ）。忍耐的確是人生的大

道理（竅門： l I ），她能使公侯折服，能
粉碎硬骨頭（接25: 15 ）。她遠勝過傲慢

（訓 7: 9 ）。有涵養忍耐的人所受的苦

痛，只是暫時的，他終將得到巨大的快

慰（德 1 :29 ﹔ 2:2-5，峙，21 ），比如受磨

難的多俾亞及約伯等人，即屬此例。

2. 新約
強調忍耐之重要，及讚美容忍之高

尚和好處的新約作者，要首推保祿。信

友們應當格外修練忍耐的德行，因為她

是為保持信友的身份所不可或缺的條件

（哥 3:2,3﹔弗 4汁，2) ：應彼此容忍擔

待，以滿全基督的法律（迦6:2 ）﹔應對

一切的人表示涵養（得前 5: 14 ），格外

在受磨難的時候（羅 12: 12 ），因為日復

一日的忍德就是愛情的表現（格前 13:

4 ）。老年人應在忍耐上是健全的（鐸2:

1 ）。保祿在他的牧函上，格外勸勉他

的弟子弟茂德應修忍耐的德行（弟前 6:

11 ），應以「百般的忍耐」去教訓信友

（弟後2:24 ），因為主的僕人不應爭吵，

而務必要「凡事忍耐」（弟後2:24 ），聖

保祿且以身作則（弟後 2:10,12 ）﹔耶穌

自己更是我們修忍耐德行的超絕表率

（希 12:1-3,7﹔見伯前 2:20 ）。

忍耐之德對人生是有百利而無一害

的，她使人連在痛苦磨難中，也感覺喜

樂（羅5汀，4 ）。 她使我們獲得希望（羅

15 :4 ），她使我們「既成全而又完備」

（雅 l :3,4 ），她使我們終於獲得永生（路

21: 19﹔見默 3: 10﹔得後 l :4,5﹔羅 2:

7) 

407 



677 - 678 

677 g辣芬

Theraphim 
見 1535 神像，﹔武辣芬。

678 成義

Justification, lustificatio 

拉丁文作品1stificatio 0 「成義」為思

高本譯文，基督教一慣譯作「稱義」’蕭

譯本過去譯作「復義」。關於這一名詞

不應祇照字回來解釋，尤其應注重經

意。如所週知，新約與舊約原是一部著

作，同是在天主默感下所寫成，是以願

清楚明瞭這一字的深意，應將舊約新約

對照參看。在舊約裡，按照希伯來文

Hizdig 的原意，無非是說「伸張正

義」，或「使正義得以伸張」，如申 25:

l 所說：「幾時人與人之間發生爭訟，
而對簿公庭，定案時，正宜的應聲明他

正宜，有罪的應聲明他有罪」。為此在

舊約裡，按希伯來文“Hizdig’，祇是一

法學上的字眼，使人（法官）在判案時

能秉公審斷，特別有冤枉的案件時，使

被冤枉者，獲得公正的判決，這樣，被

冤枉者得以洗白，而恢復他原來為無罪

者的清白。照這一解釋，將 Justificaion

譯為「復義」或「稱義」’可說，頗合

經意。不過在舊約裡，即先知依撒意亞

書 53: 1 l 提及，上主的僕人，「要使多

人成義，因為他承擔了他們的罪過」

從依這節經文看來，人原來並非無罪，

只是因上主的僕人承擔了他們的罪過，

因而使他們成義。這樣看來是使人由罪

人而變作無罪的人（義人），有一種內

在的變遷，是以祇說「千萬義」似乎未能

完全表示人內在的變遷。不過只憑依這

節經文，恐未能充份明瞭這種由有罪而

變無罪的這一行為的真諦，但若和新約

的經文對照，那末，我們便可能獲得更

為清晰的概念。在新約內，關於「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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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道理，有最詳盡闡釋的，首推聖

保祿，是以在保祿的著作裡，所用的

「成義」「復義」等字眼也較其他經書特

別豐富，如希臘文 Dikaiosis, Dikaioma 

（羅 4:25 ﹔ 5: 16,18 ）祇見於聖保祿的書

信內，聖保祿在羅及迦二書信內，很清

楚指出這一行為的真諦。首先保祿徵引

聖詠的話，說明人人都有罪，保祿說：

「正如經上記載，『沒有義人，連一個

也沒有』」（羅 3: 10 ）又說：「因為所有

的人都犯了罪，都失掉了天主的光榮」

(3:23 ），之後，保祿緊接著在 24 節

說：「所以眾人都因天主白白施給的恩

寵，在耶穌基督內蒙救贖，成為義

人」。由這節可知，第一：人成了義

人，也即由罪人變為義人﹔第二﹒在耶
穌基督內蒙救贖，正如前面所引依 53:

11的話，是由上主的僕人，這裡保蘇說

耶穌基督，承擔了人的罪，因而人在耶

穌基督內蒙受了救贖﹔第三：關於這救

贖，保祿說，是天主白白施給的恩寵。

既是恩寵，那末，便不是憑人的善工。

所謂善工，即守梅瑟法律。關於這點在

迦也有很詳細的論證。如果不是憑善

工，也即是不可能憑守梅瑟法律而成

義，正如迦 3: 1 l 所說﹒「所以很明顯

的，沒有一個人能憑法律在天主前成

義」。既不能憑守法律而成義，那末憑

甚麼而成義呢？憑信德﹔如保祿明說﹒

「因為我們認為人的成義，是藉信德，

而不在於遵行法律」（羅3:28 ）。保祿在

羅 1: 17內己說：「這正義是源於信德」，

而且引用舊約內的話來予以證明，即

「義人因信德而生活」（羅 1: 1 3﹔參閱迦

3: 11 ）。此外，保祿又引用聖祖亞巴郎

為榜樣說：「如果亞巴郎是由於行為成

為義人，他就可以自誇了，但不是在天

主前」’也就是說在天主前亞巴郎無法

自誇，「因為經上說：亞巴郎信了天

主，就以此算為他的正義」。而且保諒

進一步說：「亞巴郎的信德，為他算為

正義是由甚麼時候算起？是在他受害！！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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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呢？還是在他未受割損的時候呢？

不是在他受割損以後，而是在他未受割

損的時候」（羅4:9,10 ）。由此可以絕對

證明，連亞巴郎的成義不是因善工，即

受害d損禮，而是因他對天主的信仰。為

此保祿結論說．「如此，亞巴郎作了一

切未受割損而相信的人的父親，使他們

也同樣因信德而算為正義」（羅4: 11 ）。

那末，由以上保祿的話﹔我們可以

清楚明瞭，人因耶穌的救贖，即因耶穌

聖死的功勞，由罪人而變為義人，不祇

是外在表面上的說法，而實在是內在的

變化，即因耶穌，人成了天主的義子，
既是義子，因而也成了產業（天國）的

承繼人（迦 3:26 ﹔ 4:5-7 ）。由此可知由

罪人而變主主義人的這一行為，不祇是

「稱義」，而實是「成義」。因「稱義」
並未能完全表達出這一行為的實質，只

有「成義」才能把人由罪惡的奴隸，而

變為天主的義子身份的這一事實說出。

由於保祿這樣強調，人的成義全憑

信德，因而馬丁路德便因此倡言，人祇

要信，便可得救，致於行善與否，毫無

關係，因此有了「放心犯罪，只要更有

信心」（ Pecca fortiter, crede fortius ）這

一成語，豈不知保祿所說成義不在遵守

法律，是針對猶太主義保守派，指梅瑟

法律，尤其指割損而言。猶太主義保守

派認為人若不守梅瑟法律，尤其若不受

割損禮，便無法得救，而保祿則說，祇

須信耶穌的福音，絕對不需受割損，因

為倘若為得救必須受割損，那末，墓管

就是白白地死了（迦 2:21 ）。不過，這

並不是說，因此不必守天主的誠命，或

行其他的善工﹔而且新約的作者內，沒

有一位如保祿一樣更積極勸勉信友行

善，守好天主的誠命的。誡命中最重要

的一條即是愛，因為人祇要有愛，便不

會去作惡，便一定要行善，因而保祿明

說：「因為在基督耶穌內，割損不割損

都算不得甚麼，唯有以愛德行事的信

德，才算甚麼．．．因為全部法律總括在這

句話內：愛你的近人，如你自己」（迦5:

6, 14 ）。保祿也曾說．「因為愛德是全

德的聯繫」（哥3: 14 ）。這愛德藉著賜與

我們的聖神已傾注在我們的心中了，這

也即是天主的聖寵。保綠所說的以愛德
行事的信德，也即雅各伯所說的活信

德，沒有行為的信德是死信德（雅 2:

17,26 ）。由此可知，保祿所說的，由信

德而成義，與路德所講的有天壞之別。

見 1453 恩寵、 1711 救贖、救主、 425 正

義、 2601 贖罪禮。

nd Au n u 
器

J
F
h
H呵

仇
恨
訓

nHU 7, no 

是古時用的一種作戰武器，本雅明

族人是當時著名的投石者，可左右開

弓，（民20:16﹔撒上25:29﹔列下 3:25 ﹔

編上 12: 12﹔編下 26:14﹔約 41:20：，區

9: 15 ），亦是牧童們為保持羊群不致分

散而用的器具（撒上 17:40 ）。它的構造

非常簡單，至要者是一條皮帶，中間略

闊，約五至六公分，為放光滑的石子，

雙折後長有六十五公分，兩端之一有小

圓環，另一端則無，用時將石子放於中

間較闊地方，中指插入圓環，再以手掌

緊執另一端，旋轉皮帶，至力足時，手

掌放開，而石子便衝帶而出，直奔目的

物。這便是青年的達味得勝巨人哥肋雅

所用的武器（撒上 17:40,49)

見 915 武器。

680 杏樹

Almond, Amygdalus 

希伯來文有「守更者」及「喚醒者」

之意，可能是因為它在正月即首先開花

之故。在聖經地區中它生長於黎巴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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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爾孟山區及約但河之西部，可能是自

印度或波斯輸入。聖經上提到它生長於

美素不達米亞（創刊：37 ）。雅各伯給在

埃及的兒子若瑟送的禮物中，就有杏仁

（創的： l I ），可見它的果實是很受人珍
視的。聖所的燈台叉上以杏花的花朵來

點綴（出 25:3238 ），瑪加伯時代所用

的「協刻耳」（貨幣）上，一面刻有杏

花，一面有盛「瑪納」的容器。亞郎手

杖上所聞的亦是杏花（戶 17:23 ），耶肋

米亞先知在神視中所見的也是一根杏樹

枝，象徵上主警醒不寐（耶 l : 11, 12 ）。

見 2099 聖經中的植物。

681 杜瑪

Dumah, Duma 

人名，他是依市瑪耳的子孫之一

（創 25: 14﹔編上 l :30 ）﹔其實聖經上用

這一個名字來代表一個部落及地區，這

地區在阿拉伯之北部，位於阿拉伯及敘

利亞二曠野的交界處。學者們相信就是

現今阿拉伯半島之西北的一個綠洲，名

杜瑪（ Duma ）岡狄耳（ M. Gandil ）者，

距大馬士革有七天之路程。
見 2417 魯瑪。

682 杜辣（平原）

地名，意謂「城牆」、「居室」

是巴比倫地的一個平原，在這平原上拿

步高王為自己製造了一尊高大的金像，

令人崇拜（達 3: 1 ），惟有達尼爾及其同

伴拒受此命。此地方確在何處，至今未

能證實。有些學者謂它可能是指幼發拉

的河流的一個名杜辣的支流區而言，它

在巴比倫之南約十公里的地方。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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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辣」一詞在美索不達米亞的古文件

上的用途相當廣泛，故此說仍未能確實

可信。

683 杜松

Broom tree, /uniperus 

舊約裡曾三次（列上 19:4：，約 30:4 ﹔

詠 120:4 ）提及一種希伯來文稱為

“Rot em”的樹。這一樹究屬甚麼樹，至

今解經學者未能有一致的見解。有的學

者以為是杜松，但也有學者解作金雀花

樹。但若照上述三處所提及這樹的作

用，列上的：4供厄里亞在它的陰影下休

息，詠 120:4當作木炭燃燒，約 30:4 其

根為人當作食物，不過從該節上下文可

以得知，並非是可口的食物，而只是在

人饑不擇食時，取來聊以充饑而已。準

此，似乎以解作杜松更為可取，因杜松

身材高，枝葉茂，故蔭影能供人休息於

其下，而金雀花樹，高不過四五尺，除

非數株叢生在一起，是很難成蔭以供人

休息其下的。為了當炭燃燒，杜松因校

內多油質，自然較金雀花為易。至於以

根作食物，金雀花的根，味香，可作藥

物﹔但約30:4上下文是說在人窮極無食
時，採來權作果腹之物。是以若就舊約

裡二次所提及的該樹的作用看，

“Ro tern”樹似乎應譯作杜松。

684 步次
Buz 

人名，其意不詳。

(!) 細品爾及米耳加的第二個兒子，

伍茲的胞弟（創 22:21 ）。在他的

後代中，有約伯的最後建議人厄

里烏（約 32:2,6 ）。耶 25:23 將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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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民族同德丹族及特瑪族並列。

這些都是屬阿蘭族的民族，居於

阿拉伯的西北偏北地區。

( 2) 加得支派的一個族長（編上 5:

14) 

685 步齊

Buzi 

憲謂「巳組的人」。厄則克耳先知

的父親，身為司祭（則 I: 3 ) 

686 沉香、蘆薔

Aloes, Aloe 

到現在還有些學者很簡單地說，聖

經上所提及的 Aloe ’乃是由植物製成
的一種香料，這項意見是對的。可是

Aloe 在聖經上時而指香木，如戶 24:

5,6 ，時而指香料，如詠 45:9：，主義 7:17 ﹔

若 19:39 （歌 4: 14 尚有問題）。在思高

譯本中使用沉香和蘆薔兩個名字。沉香

在戶24:6無疑是指印度南部所產生的高

而且香的樹，即 Aquilaria Agallocha ; 
這樣在巴郎時，或已移植於美索不達米

亞﹔或巴郎早聽說了它的高大和芬芳。

蘆薔乃是在地中海沿岸所產生的香草，

它的液汁可用為製香料，也可用為製藥
口 A
口口 M

687 沐浴

Bath, Balneum 

在亞熱帶氣候的聖地，沐浴對人是

不可缺少的。以民自古以來就有全身沐

浴或局部洗濕的良習。給人洗足更是好

客的表示及美德（創 18:4 ﹔ 19:2 ﹔ 24:23

等，亦見路 7:44﹔弟前 5: 10 ）。在以民
的歷史上與沐浴有關的政治或宗教上的

大事，實在不少，比如：法郎公主的洗

澡及梅瑟的獲救（出 2:5 ），巴特舍巴的

沐浴及達昧的通姦（撒下 l I :2-4 ），納
阿曼在約但河的洗澡及其癥病的痊愈

（列下去 I 0-13 ），蘇撒納的沐浴及受冤

（達 13: 14 ）等。

沐浴的方式亦各有不同，比如：在

河水中（列下去 IO ）、在水泉邊（肋 15:

13 ）、在浴盆中及靜密之處（撒下l I :2 ）、

在花園中（達 13:15 ）。大概遠在公元前

十九世紀在默基多即有洗澡室及自來水

的設備。羅為人時代更有公共游泳池的

建設（若5:2 ），同時亦知道在死海附近，

提庇黎雅，加里羅厄（ Caliroe ）及加達辣

有醫病溫泉的存在。

梅瑟法律定了不少的沐浴禮（見洗

游）。法利塞人對於洗絲一事更毫不馬

虎，且是有增無減。谷木蘭文件上對於
沐浴亦十分重視。聖教會的付洗聖事給

與沐浴一種超性的觀念。

a s
h刊

rs r’ HVJ M 藥
咐

拘
戊
川

no 
。
o

no 

是一種樟樹或謂篤耨香樹分泌的膠

汁，盛產於阿拉伯南方。將它混合於香

肉桂而成傅禮可祭們的聖油（出 30:22

30 ），但它的高貴價值卻主要在於它強

烈的香味（歌 1: 13 ; 3:6 ; 4:6 ; 5: 

1,5,13 ）。在新約中賢士獻給耶穌的三種

禮品之一就有沒藥（瑪2: 11 ）。尼苛德摩

亦曾以多量的沒藥來塗抹耶穌的屍體

（若19:39 ）。它亦具有麻醉的性質，可製

成沒藥酒，使人飲後而昏迷，羅馬人價

於賜給受死刑犯人的飲料（谷的：23 ）。

見 2099 聖經中的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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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9 沙隆

Shallum, Sel/um 

聖經上不少人的名字，意謂「賞

報」或「報酬」

(1) 是納斐塔里的幼子（編上7: 13) ' 

亦名史冷（創46:24﹔戶 26:49 ）。

(2) 舍裔的後代，息斯買的兒子。屬

猶大支派（編上 2:40,41)

(3) 西默盎支派人，沙烏耳的兒子，
米貝散的父親（編上 4:25 ）。

(4) 肋末人，科勒的兒子，是聖殿的

守門人（編上 9:1719,31)

(5) 北國以色列的國王，在位僅一個

月（公元前 743年），是雅貝士的
兒子，他曾將則加黎雅圖王殺

死，而自行基位執政於撒瑪黎

雅。但一個月之後，他本人亦被

加狄的兒子默納恆所殺（列下 15:

8-15 ：，見歐 7:3-7)

(6) 厄弗辣因支派人，是希則克雅的

父親（編下 28: 12) 

(7) 是區多克司祭的兒子，亞郎的後

代，希耳克雅的父親，厄斯德拉

的前輩（厄上 7:2)

(8) 提刻耳的見子，女先知胡耳遠的

丈夫，任職管理祭衣（列下22:14 ﹔

編下 34:22)

(9) 哈納默耳的父親，先知耶肋米亞

的叔父（耶 32汀，8)
(10）南國猶大國王約史雅的第四個兒

子，繼父位稱王，名叫約阿哈次

國王（列下 23:30﹔編上 3: 15﹔耶

22: 11) 

( 11 ）肋末人，是耶京聖殿的守門人，

受命於厄斯德拉將自己的外邦妻

子休掉（厄上 10:24)

(12）是一位司祭，充軍後將外邦妻子

﹛木掉（厄上 10:42)

(13）哈羅赫士的兒子，耶京一半市區

的區長，曾同自己的女兒們修理

耶京的城牆（厄下 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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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肋末人，瑪阿色雅的父親，在約
雅金國王時代，任職管理聖懦的

杯爵（耶 35:4 ）。

690 沙龍
Sharon, Saran 

地區名，大約並非是希伯來文，而

是按許多學者的意見，出自希臘文。若

然，則其意思應是「樹林區」，或「橡

樹區」’是巴力斯坦西部沿海的一個平

原，南起自約培（即現今以色列京都泰

拉威夫附近），北至加爾默耳山，約有

八十五公里長，寬度則限於十五至二十

五公里之間。靠海一帶因多沙，不宜生

長農作物，且因建路困難，故交通不

便，人煙稀少，居民大都集中於此平原

的東部，靠近厄弗辣困山的地區。此區

則是土地肥訣，水源豐富，植物茂盛

（依 33:9 ﹔ 35:2﹔歌 2: 1 ），葡萄可謂此

區的特產，亦是牛羊的理想畜牧之地

（依的： 10﹔編上27:29 ）。在新約上也曾

經提到沙龍平原（宗 9:35)

691 沙瑪

Shammah, Samma 

聖經上的四個人名，意義不詳。

(1) 是厄撤烏及依市瑪耳的後代，勒

烏耳的第三個兒子，任厄東地勒

烏耳族的族長職（創 36:13,17 ）。

(2) 是葉瑟的第三個兒子，故此是達
味的家兄。撤慕爾接見他時聲

明，他不是被天主召選作國王的

人（撒上 16:9 ）。曾隨撒烏耳的軍

隊出征，與培肋舍特人作戰（撒

上 l 7: 13) 

(3) 是哈辣黎人厄拉的兒子，膽大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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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稱為達味的三傑之一。某次
當以民在培肋舍特人面前戰敗而

逃時，他獨自一人站在一塊長滿

扁豆的田地裡，英勇地保護了後

退的民眾，擊敗了培肋舍特人

（撒下 23:11,12)
(4) 哈洛特人，是達味的勇士之一，

亦名沙摩特（編上 11 :27 ），或沙

默胡特（編上 27:8)

692 沙雷

Shapha「1, Saphan 

人名，意即「野兔」。按列下、
耶、則、編下等書，都曾提及這一名

字。無疑的，有數次所提，顯然是同指

一人﹔但另有幾處，則看來似乎不只一

人，甚至可能有四人或至少三人。今分

述於下．
(!) 聖經首次提及沙番，是列下 22:8-

10 °按這裡所提及的沙番是約史
雅王的書記。當大司祭希耳克雅

在聖殿內找到法律書後，即叫這

位沙番呈送給君王，並讀給君王

聽。編下34:15-18同。此外耶36:

10,1 I提及一位沙番，他有一見子

叫革瑪黎雅。是約雅金（繼約史

雅為王者）的書記，他有一兒名

叫米加雅。按這位沙番與前面所

說為約史雅書記的沙番，應是同

一人。
(2) 當約史雅王知道找得法律書後，

立刻差人去見當時的一位女先生日

胡耳達。所差遣的人按列下22: 12 
是大司祭希耳克雅，沙番的兒子

阿希甘，米加的兒子阿革波爾，

沙番書記和君王的臣僕阿撒雅。

電下 34:20 所記也同，只是編下

至米切的兒子叫阿貝冬，而列下

稱阿革波爾）。按這節所載，君

692 - 693 

王所差的人中，有沙番書記，又

有一沙番的兒子叫阿希甘的。雖

然只從名字來說，阿希甘的父親
沙番，並非不可能即是書記沙

番，但何以將沙番的兒子阿希甘

排名排在其父之前，則頗費解。

是以看來阿希甘之父沙番，是另
外一人，而非沙番書記。與沙番

書記只是同名而人不同。耶 26:

24; 39:14; 40:5,9,1 l ; 41:2 ; 43:6 
各節所提沙番，即是此人。

(3) 按耶 29:3 所載，猶大王漆德克雅

曾差遣二人往巴比倫去見巴比倫

王拿步高，這兩人，一是希則克

雅兒子革瑪黎雅，－＇.＆沙番的兒

子厄拉撤，這位沙番可能是上述

兩位沙番之一，但也可能是另一

人。
(4) 最後，則 8: I l 記載，先生日厄則克

耳在神視中看見有以色列家族的

七十長老，在拜偶像，向偶像獻

香。這七十長老中，有一人名叫

雅匣尼雅，是沙番的兒子。由於

這位沙番的兒子雅匣尼雅竟是一

崇拜偶像者，看來這位沙番也並

非前面所提及的沙番，至少不可

能是第一與第二位沙番，因為他

們都對法律非常熱心，那末，如

果也不是第三位沙番，則當屬另

一位，即第四個沙番了。由此可

知沙番這一名字，在當時是一很

普通的名字。

693 沙委（谷）
Shaveh, Save val/is 

山谷名，意義不太明確，可能有

「平坦的山谷」，或「整齊的山谷」的意

思。是在亞巴郎擊敗革多爾老默爾及其

聯盟王子之後，歸來時受索多瑪王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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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聖經上稱之為「君王山谷」

應是後人的註解（創 14:17,18 ）。阿貝

沙隆在這山谷中為自己建立了一座墳

墓，並豎立了紀念碑（撒下 18: 18 ）。若

瑟夫謂這個山谷距耶京只有 400 公尺之

遙。基於上述的線索，學者們或認為沙

委谷，即是現今的克德龍山谷。

694 沙法特

Shaphat, Saphat 

人名（意即裁判，或審判），是以

色列人很普通的名字，按聖經特別提及

的，有以下數人：

(1) 為梅瑟派遣探視客納罕地的人之

一，屬西默盎支派，名叫沙法

特，王若揭黎的兒子（戶口：5)

(2) 先知厄里曳的父親，名叫沙法特

（列上 19: 16,19﹔列下 3: 1 l ; 6: 

(3) 猶大王室被搶往巴比偷去的人

中，有一個叫沙法特的，其父名

叫舍加尼雅（編上 3:22)

(4) 加得支派的後裔中有一個叫沙法

特的，住在巴商地（編上 5: 12 ）。

(5) 這味王朝，負責在山谷中牧放牛

群的 j少法特，其父名叫阿德來

（編上 27:29)

695 沙非爾
Shaph汀， Saphir

地名。米1: 11 因這一名字與希臘文

Saphiror （ 藍寶石）同音，故七十賢士譯

本譯作「美麗」’拉丁通行本也譯作「美

麗的居地」（Habitatio pulchra ） 。大約在
培肋舍特境內，即在赫貝龍之西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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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6 沙耳賓
Shaalbim, Salebim 

見 700 沙阿拉賓。

697 沙米爾
Sham汀， Samir

七畫

聖經上的一個人名及兩個地名，意

謂「芒刺」。

人名：肋末人，米加的兒子，他的

名字見於達味所組織的肋末人的職務和

班次中（編上 24:24)

地名：

(1) 猶大支派的山區城市（蘇 1 5 : 

48 ），大約位於赫貝龍東南的山

崗上，今名穌瑪辣廢址。

(2) 厄弗辣困山區的一個小村，它就

是托拉民長生活及逝世的地方

（民 10: 1,2 ），它的正確位置不得

而知，學者門的意見也各異。

698 沙烏耳
Saul 

(1) 厄束的第六位圓王（含的6:37,38 ﹔

編上 l ：峙，49)

(2) 是西默盎由一個客納罕女子所生

的兒子，是沙烏耳家族的創始者

（創 46:10﹔出 6: 15﹔戶 26: 13﹔編

上 4:24)

(3) 肋末人，烏齊雅的兒子，屬刻哈

特家族（編上 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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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9 訕訕古
IYIY!J已

Shashak Sesac 

人名，意謂「跑步者」’本雅明支

派人，厄耳帕耳的兄弟，是居住在耶京

一個家族的族長（編上 8:14,25)

700 沙阿拉賓﹝沙耳賓﹞
Shaalbim, Sa/ebim 

城名，意思是「狐狸之地」，或「訝

狼之區」’是阿摩黎人的城市，被劃分

與丹支派，但是丹向來未能將之克服

（蘇 19:42 ）。其後厄弗辣因支派及默納

協支派的人士（即聖經上所說的「若瑟
家族」），卻使這些阿摩黎人臣服納稅

（見蘇 19: 12﹔民 I :35 ）。達味的勇士之

一，名厄里雅巴者，就是這個城市的人

（見撒下 23:32 ）。撒羅滿時代德刻爾的

兒子，曾為這一區的太守（列上4:9 ，此

處作沙耳賓）

701 沙得辣客

Shadrach, Sidrach 

人名，其意不詳，是達尼爾在巴比

倫的三位同伴之一，原名叫阿納尼雅，

宮中的宣官給他改名叫沙得辣客，並賜

以高官厚祿（達 l :7 ﹔ 2:49 ），但是由於

拒絕朝拜金像，被人將他及同伴一併投

入火窯中，無差而獲救（達 3: I 30) 

702 沙耳提耳
Shealtiel, Salathiel 

人名，意思是「我祈求了天主」’

699 - 704 

是則魯巴貝耳的父親（厄上 3:2,8 ﹔ 5:2 ﹔

厄下 12: 1 ﹔蓋 1: 1, 12, 14 ﹔ 2:2,23﹔亦見
於瑪 l :2﹔路3:27 ）。在耶穌的族譜上記

載他是猶大王耶苛尼雅的兒子（瑪I 12 ; 
亦見編上 3: 17 ），路加則記載他是乃黎

的兒子（路 3:27 ）。解經學者曾盡力企

圖證實他究竟是誰的兒子，可是時至今

日，仍無正確的答案。

703 沙默加爾

Shamgar, Samgar 

人名，其意不詳，是阿納特的兒

子，繼厄胡得為民長，英勇過人：當以

民盡量避行大路，免遭培肋舍特人陷害

之際，他挺身而出，以趕牛棒擊殺了六

百培肋舍特人（民 3:31 ﹔ 5:6 ）。不過，

聖經上關於他的這種記載，卻有不少費

解的地方。首先他同他父親的名字皆非

以色列人名，學者們意見也不一致，謂

他是排尼基人、亞述人、赫特人或局黎

人者皆有，是以此名字的意義也很難斷

定。聖經上一反記載民長歷史的習慣，

沒有說明他何時任民長，任職的期限，

以及與前任民長厄胡得的關係，甚至聖

經上根本沒有直接稱他為「民長」。再

者。此處記載的培肋舍特人的入侵，似

乎與歷史也不符合，蓋培民此時祇侵擾

了聖地的南方部份地區。

704 沙耳瑪乃色
Shalmaneser, Sa/manasar 

亞述帝國五位君王名。五位君王中

直接與聖經發生關係的祇有一位，即沙

耳瑪乃色五世（ 726白 722 ），他是亞述王

提革拉特丕肋色爾第三世的見子。北圖

以色列王局舍亞原向其稱臣納稅，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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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叛變拒交貢稅（列下 17汀，4 ）。沙耳

瑪乃色五世乃率領大軍，將北國京都撤

瑪黎雅包圍三年之久。但在撒京失陷前

不久他已去世（列下 1 7 :4 7 ），繼有撒

爾貢二世攻破撒京，而實行移民政策

（見列下 17:24 ﹔ 18:34 ）。沙氏圍困撤瑪

黎雅的事蹟，亦記載於巴比倫的年鑑

上。雖然我們可以相信他一生的事蹟，

一定不會僅限於這一點，但時至今日，

仍未發現其他關於這位君王事業的記

載。

沙耳瑪乃色三世（ 858-824 ），是亞

述帝國最偉大的國王之一，他雖然曾經

與以民發生過關係，即北國以色列王耶

胡向他稱臣納稅，但他的名字卻不見於

聖經。

705 狄納

Dinah Dina 

人名，有「爭論」之意，是肋阿同

雅各怕尚在美案不達米亞時所生之女

（含的0:21 ）。進入聖地後，被舍根王之

子，亦名舍根者所姦污。舍根因甚戀愛

狄納，乃向雅各伯求許可與之結婚。雅

各伯本已允准，但狄納之兄弟卻要求舍

根地方之男子都要行割損禮，作為通婚

之條件。割損後第三日「正當他們疼痛

難忍時」’狄納的哥哥西默盎同肋未

（皆肋阿所生），率領其他弟兄進入舍

根城，將所有男子殺掉（創 34: 1-29) ' 
這種野蠻的行為，雅各伯在臨終時仍未

能忘懷（創 49:5- 7 ）。狄納好似未曾結

婚就同雅各伯下到埃及去了（創

4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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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6 狄朋

Dibon 

兩座城名：

(1) 是以民進入聖地的旅途上最後的

幾個駐紮站之一，它位於阿摩黎

人境內（戶 21:21 ），被以民所征

服（戶 21:23,24 ），並被劃給加得

支派（戶口：34 ），是以有加得狄

朋之稱，後來歸勒烏本人所有

（蘇 13: 17 ）。在依撒意亞（ 15 :2) 

及耶肋米亞（ 48: 18-22 ）時代，已
被摩阿布所佔領。它即是現在的

狄朋廢址。狄間在 1868 年一舉成

名，為全世界所周知，因為在這

一年克肋爾孟（ Clermont ）及加諾

( Ganneau ）在此地發現了默沙國
王的碑文，現保存於巴黎的羅浮

宮（ Louvre ）博物館中。

狄朋僅在數年前還是一片在阿爾

農河之北五公里處的廢址，經過

美國駐耶京東方研究學院的七次

挖掘之後，使我們知道它遠在公

元前 3000 年已有人居住，且為當

時之重鎮，有城牆城門等的防守

建築，並有廟宇及宮殿。在此地

的考古工作尚未完全竣工。

(2) 是充軍之後猶大支派的人民所居

住的城市之一（厄下 l 1 :25) 

707 狄達瑪
Didrachmon, Didrachma 

希臘的銀幣，在全部新約中只用過

一次（瑪 17:27 ），其價值相等於兩個

「達瑪」’是一切成年猶太人（司祭除
外）每年應向聖殿繳的稅捐，約合美金

七毫。
見 1880 斯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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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8 狄雅納

Diana 
見 1057 阿爾特米。

709 狄約尼削
Dionysius 

人名，雅典人，是阿勒約帕哥的官

員，在聽了保祿講論天主造天地萬物及

耶穌由死者中復活的道理之後，信從而

依附了保祿（宗 17:34 ）。按傳說他是第

一位雅典主教，而與假狄約尼削混為一
談，並將一些有關神修學的神學著作歸

於他名下﹔其實後者是第五或第六世紀

的人，而前者則與保祿同時，故二人迴

然不同。

710 狄約勒斐
Diotrephes 

人名，意謂「受教書︱︱於則烏斯

(Zeus ）者」’是當時教會中的領袖人
物，可能是主教或執事，但他否認若望

的權威，並且出言不遜﹔不招待傳教

士﹔不但阻止人招待，甚至處罰那些招

待了傳教士的人（若三 9-10 ），是以若

望在他給加約的信上，責斥狄氏行為之

不當。

見 307 加約、 1356 若望。

711 皂英樹

Acacia, Setim 

植物名，它的希臘譯名有「不朽之

木」的意思，是一種含羞草（？）之屬

的樹木，其葉成雙，開黃花，結子如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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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多產於埃及和西乃半島，聖地的南

方亦有出產，但不多見，新破其皮，有

黏性的膠汁流出，稱之謂阿拉伯樹膠。

它的木材非常堅固耐用，不易腐爛，且

重量較輕，因此約櫃（出25: 10 ）、供桌

（出 25:23 ）、全矯祭壇（出 27: 1 ）、香

壇（出30: 1 ）以及帳棚的木架（出26: 15) 
等聖所用具，皆以這種木材作成。依撒

意亞在安慰以民時，謂上主將在沙漠中

種植皂爽樹（依 41: 19) 

見 2099 聖經中的植物。

712 私慾

Lust, Concupiscentia 
見 1701 f青慾。

713 肖像﹝模樣l
Image, Imago 
[Likeness, Similitudo] 

1. 聖經中關於肖像的術語

「我是上主你的天主．．．．．．除我之
外，你不可有別的神，不可為你製造任

何彷彿天上、或地上、或地下水中之物

的雕像，不可叩拜這些像、也不可敬

奉．．．．．．」（出 20:2-5 ）。很明顯，此節是

在禁止神像、或偶像﹔它們的名詞在舊

約中乃是 Pesel ’思高譯本譯作：影像

（米 5: 12 ）﹔ Zelem 繪畫的像（則 23:

14 ），鑄像（戶 33:52 ），神像（列下 l 1: 

18 ）﹔ Temuna 狀似男、女神芝像，或

男、女、神之形狀（出20:4：，申4: 16 ); 
Tebnit 爬蟲．．．．．．的「像」（則 8: 10) 

Elilim 偶像、神像（依 10: 10 ）、邪神

像（則 30: 13 ）﹔ Maseka 鑄像（出 32:

4) ......有時 Ephod 「厄弗得」似乎也
指示一種神像，卻並不十分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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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aphim 在創 31: 19 是指「神像」

2. 禁止肖像的命令

這一禁令，在古時，尤其在近東的

宗教裡’是個十分特殊的誡命。直到現

在，考古學家及歷史家在其他的宗教

裡’未曾找到類似的誠命。比如在巴比

倫的神明目錄裡，記有二千五百多位神

明之名，而考古學家也找到了一百多種

神像，唯獨以民有此禁令。梅瑟的禁令

有三﹒不許以民製造上主一雅威一

的像﹔不許製造人、動物，如飛禽、魚

族和星辰的各種形像，免得他們仿照鄰

近的外邦人，把那些受造之物當作神明

去朝拜。

天主禁止以民製造自己一雅威

的形像，因為他是看不見的，是純

神體。當他在西乃山上與自己的選民訂

約時，沒有顯露任何形像（申 4: 15) 

為了使這端道理能透入選民心中，並為

了使他們遠避偶像的崇拜，故此禁止製

造各種形像。這條律例所依據的道理乃

是：唯獨上主是真神，只有他，人應該

崇拜。這樣，偶像及形像的禁令，消極

地，教訓以民只有一個真神，一個全能

的神。

或許有人問：如果製造的像不是用

作叩拜的對象，而只是為了裝飾聖殿、

房屋等，或如果這樣的像，對唯一神

教，並不產生任何危險，是否也在禁止

之例呢？的確，在曠野中，亞郎製造了

金牛，這牛好似只是上主的象徵，可是

梅瑟把它擊碎了，或者因為人們可能曾

把它作為上主的像而叩拜（出 32)

雅洛貝罕在貝特耳和丹兩處地方，

也如亞郎一樣建立了兩頭金牛﹔按他的

意思這兩頭金牛是象徵上主。他的目的

只是在與耶京的聖殿和君王對立，決不

能說他犯了崇拜偶像之罪，可是熱誠的

以色列人，以這事為罪惡，而稱它為

「雅洛貝罕的罪過」（列上 12:28 ﹔ 13:34;

14:16 ﹔ 15:26,30,34 ﹔ 16:2,19,26,31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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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3:3 ﹔ 10 ：凹，31 ﹔ 13:2,6,11 ﹔ 14:24 ﹔ 15:

9，峙， 24 ﹔ 17:22﹔德的：“－30﹔多 l : 
4 ）。雅洛貝罕的罪，非但在乎他違犯

了敬禮集中法（申 12:5-20 ），和他設立

了一個分裂的司祭品級，而特別在於他

立了象徵上主的兩頭金牛。準此，貝特

耳，即「天主的房屋」’被稱為貝特阿

文，即「虛無的住宅」（歐 4: 15 ; 5:8; 
10:5 等）。並且依撒意亞和耶肋米亞兩

位先知，人們都知道，他們諷刺任何神

像（依 40:19; 41:7 ; 44:9-20 ; 46:5-7; 

耶 10:3弓，巳 6:45﹔參見智 13:10-19 ﹔

14: 12-20 等處）
天主命梅瑟訂定法令，禁止製造神

像，其目的原在阻止選民拜偶像。立法

者為能徹底達成這目的，也禁止以民製

造其他的像，如人、鳥、動物、星辰等

類的像。由於這些像概被鄰近的民族所

膜拜，它們如被以民製造，也有招致以

民膜拜的危險。事實上這事在以色列歷

史中曾發生過好幾次。如問梅瑟這條禁

止一切形像的律例，是否也包括只用作

裝飾聖殿或紀念聖經上的大人物的藝術

品呢？我們不妨先看看聖經的記載。按

出 25: 18 ，天主自己命令梅瑟製造兩個

金「革魯賓」，把這兩座像安置在約櫃

的兩端﹔在帳棚的帳慢上，照天主的囑

咐，也應該繡上「革魯賓」的像（出 26:

1,31 ）﹔還有上主親自對梅瑟說：「你

做一條大蛇，懸在木竿上，凡是被咬

的，一瞻仰牠，必得生存．．．．．．」（戶 21:

8,9 ）。此銅蛇直到希則克雅王時，仍保

存於耶路撒冷聖賢置，見列下 18:4﹔若 3:

14 ﹔ 12:32,33﹔和智 16: 5- 7 。除了革魯
賓、棕偶和花環外，撒羅滿把所製造的

銅海安放在十二頭銅牛背上（列上 7:

25 ）﹔在十個盆座上刻有革魯賓、獅子

和棕樹（列上 7:36-39 ）﹔君王的大寶座

也刻有牛頭和獅子（列上 10:19,20)

按厄則克耳，在未來的新聖殿中，「裡

面和外面的牆上都有雕像，雕刻著革魯

賓和棕擱枝﹒．．．．．革魯賓有兩個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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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面貌．．．．．．獅的面貌．．．．．．」（則41: 17-

19 ）。由以上的經文，可以推論，形像

如果只用作裝飾品，是許可的﹔但假如

一旦成了人民膜拜的對象，一如從前膜

拜梅瑟的銅蛇那樣，那麼虔誠的君王，

如希則克雅必設法廢除那種不正當的敬

禮（列下 18:3-4)

由於這條法律的存在，塑彤術，特

別繪畫術在以色列人民間從沒有發達

過。甚至在希伯來文字典裡，連「繪

畫」這動詞都找不著！由此，可以明白

為什麼在以色列人民中，因怕觸犯崇拜

偶像的條例，不知不覺的，絕對拒絕，

甚至反對任何的像，因而這反對肖像的

習性成了猶太人的特徵。

教會初期，基督徒在禮儀方面，有

些是完全依照以民的律例和作風。可是

對於聖像的恭敬，卻採取獨步一格的作

法。他們所以這樣作，是因為雖然在西

乃山上天主是看不見的，可是藉著降生

的奧跡，由于「聖言成了血肉，寄居在

我們中間，我們見了他的光榮，滿溢恩

寵和真理．．．．．．」（若 l 14 15 ﹔哥 l :15 ; 
希 1 :3 ），因此，基督徒從古以來，便開

始了繪畫聖像﹔起初這些像只是用來裝

飾聖堂，居室或為歐迫信眾。如動物、

花井、飛禽、四季的象徵等類，都具有

裝飾的價值：可是善牧，懷抱耶穌的聖

母，三王來輯，梅瑟擊石取水，多俾亞
捕魚，約納與吞他的大魚，諾厄的船等

類的像，明明是幫助信徒瞭解聖經的敢

示。後來這風氣漸漸普及，信徒對那些

聖像不由的起了恭敬之心。他們恭敬聖

像，自然不是恭敬這個以石、以木、以

銅製造的造像，或繪畫的聖像，而是恭

敬那像所表示的救主或聖母或聖人等。

很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元第一、二

世紀，連猶太人也在他們的會堂裡’接

受了繪畫作為裝飾品，並作為幫助解釋

聖經的方法。這裡我們只提起杜辣歐洛

頗斯（ Dura Europos ）的會堂，在那會

堂的牆壁上，有依撤格的祭獻，以民出

713 

埃及，肋未人抬著約樞，約櫃離開達貢

邪神的殿宇，厄則克耳的奇觀等﹔至於

人物的像，有梅瑟、厄則克耳，一位先

知，也許是耶肋米亞、和推想而尚未能

確定的古聖若瑟：同樣的現象也可在其

他地區，如意大利、北非、埃及等的猶

僑會堂裡，尤其是在貝特阿苛法的會堂

裡見到。這些會堂的畫圖是依撒格的祭

獻，星宿的象徵，一些獅子護衛保存經

卷的箱籠等等。此貝特阿苛法會堂位於

巴力斯坦地區之內﹔此外，還有其他的

會堂，如諾哈辣（ Noarah ）畫有達尼爾

在獅子圈裡’革辣市（ Gerasch ）繪有人

和動物離開方舟等景色。

3. 人是天主的肖像
天主照自己的肖像及按自己的模樣

造了人（創 1 :26,27 ）。依照詠8的作者，

人的尊貴即在乎此。巴比倫人也以為世

人相似神明。不過按聖經的記述：人相

似天主，有如兒子相似自己的父親（創

5: 1: ，及 5:3 ）。孩子由他的父親蒙受了

人性，肖似父親，人由天主也蒙受了一
種特別的恩惠，使他超越其他受造之物

（創 2:7 ）。對一切受造之物，人非但是
天主 造物主一一的代表，如同巴比

倫王視自己為瑪爾杜克神的代表，而且

人對受造之物具有天主的權柄，替天主

管理一切（創 l :26﹔德 17:2 等處）。由

於人是天主的肖像，「天主使一切生物
都畏懼他，使他能制服禽獸．．．．．賜給他

理智、唇舌、眼目、耳朵和能思想的

心，使他們充滿知識和理解力．．．．．．使他

們能分辨善惡．．．．．．，把自己的靈光放在

他們心中，為將自己偉大的工程顯示給

他們．．．．．．，他賜給他們理智，又賜給他

們生命的法律．．．．．．」（德 17:4-9)

聖詠集之作者在觀察宇宙的偉大，

而伺時沉思世人的尊位之後，便感歎的

說：「人子算什麼，你竟對他眷顧周

詳？竟使他稍微遜於天神，以尊貴光榮

作他冠冕，令他統治你手的造化，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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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放在他的腳下．．．．．．」（詠 8:5-7 ）。人

在犯罪之前，所有的一切恩典盡是「人

的光榮」一←這光榮特別在乎天主的友

誼，即天主的寵愛﹔犯罪以後，人「都

失掉了天主的光榮」’就是失掉了天主

的寵愛，但屬於人本性的其他天然資
質，卻依然保留不失。

從前是猶太經師，後來有聖教會的

解經學家，都曾仔細研究人如何相似天

主，在甚麼事上相似天主。綜合他們的

意見，主要是：人所以相似天主，因為

他替天主治理一切，因為他真有明悟和

意志，因為人的靈魂是屬神體，因為人

具有自由和治理世物的權力，因為他的

唯一的靈魂含有三司：明悟、記憶、意

志，有如一體的天主含有三位：聖父、

聖子、聖神。

4. 基督為天主的肖像

聖保祿在格後 4:4﹔哥 1: 15﹔格前

15:49﹔格後 3: 18 羅 8:29 （參見羅 8:3 ﹔

斐 2:7) 等處稱基督為「天主的肖像」’

就是說，耶穌因為是由真天主的真天

主，由永光的永光，是天主的聖言，因

而分受天主的本體（若 I: 1-14 ），他的

本體即是天主聖父的本體，他與天主聖

父同是一體（希 I :3﹔若 10:30 ）。從永

遠就恆存的天主是人所不可見，所不能

認識的（弟前 6: 16 ）﹔可是這唯一獨存

的天主，從永遠就認識自己，自認識自

己而發生出來的表現即是聖言，並且是

降生為人的聖言。在基督誕生以後，人

因看見了，並認識了降生的聖子，因而

認識了也看見了天主聖父（若 3:31-36 ﹔

6:43,44 ﹔ 12:44-50 ﹔ 14:7-12 ）。所以基
督對天主而言是他的肖像，是他的獨生

子。解釋這奧理最有力而明白的話，乃

是吾主自己說的：「誰看見了我，就是

看見父」（若 14:9)

在舊約裡’自然只能說明人是按天
主的肖像而造成的，可是自從天主聖子

降生為人，取了我們的人性，是真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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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真人，那末，很自然地，聖保祿便講

論到人與基督之間所有的，或所應有的

相似之處。聖保祿的確講論了這端道

理，並且與基督為萬物的元首，和人類

的原罪的道理，密切連合在一起。

扼要的說來，聖保祿宗徒的意思不

外是：「我們一出生就是義怒之子」

即是說一出世便染著原罪（弗2:3 ）。因

此，那帶著屬於土（第一個亞當）的肖

像的人，只有憑那最後的亞當一基督

的工作，使其脫去舊人而穿上新人，這

新人即是照天主的肖像創造的（格前 15:

44-49﹔弗 4:22-24 ）。更具體地說，穿

上「新人」便等於（穿上基督）（迦 3

27 ）。人一旦領了洗，就根本相似著基

督，成為天主的義子，獲得了「在基督

耶穌內生命的恩許」（弟後 l : 1 ）。既談

到「生命」’自然會說到發展、前進、

長大、完成﹔關於這超性生命的發展，

聖保祿運用了許多理由和比喻來講論。

關於本文的主題，他說：天父．．．．．．預定

他們 即他的義子，和自己的兒子

耶穌的肖像相同（羅 8:29 ）。保祿

雖沒有明講天主造成人身時，造得這麼

體面，因為將來他的聖子降生為人時，

也要帶著我們的身軀﹔但他一定想到了

這一點。可是德都良和其他的很多解經

學者與神學家，卻把天主怎樣預先按照

未來的基督的身體，製造了亞當的身體

這問題，講的非常清楚。

5. 聖教會對聖像的敬禮

聖教會在不違反舊約道理的先決條

件下，憑天主聖子降生為人和基督妙身

兩端奧理，實行聖像敬禮。是的，我們

知道，在不少書籍、辭典、雜誌上，人

們一向拿這問題來討論，可情是，他們

往往憑著意氣，從不遵循科學的方法去

討論。有的而且只絢主觀的私見，憑著

對己有利的論證提出反對，而對己不利

的證據卻絕口不提。可是，公道自在人

心，真理也總有輝煌得伸的一天，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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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能夠耐心等待。

至於猶太人和回教人，他們對聖像

的敬禮，大概地說，仍舊絕對反對。其

唯一而真正的原因，就是他們尚未接受

「真光」’尚未相信這「真光」 天主

聖子降生為人，作了我們的一份子。
見1612偶像崇拜、 l 90天主、 37十誠、 31

人。

714 肘

Cubit, Cubitus 

本來是上臂和下臂相接的關節處，

被古東方民族用為計算長度，亦即是自

關節處至大拇指端的距離稱為一肘（申

3: 11 ：，編下3:3 ）。普通是等於現在的零

點四六公尺，惟則 40:5 ﹔ 43: 14 所說的

肘較長，約合零點五二公尺。在新約

中，默21:15, l 6亦提及肘，約合一英呎

半。古美索不達米亞所用的皇家肘，約

等於二十七指並排之寬度，古埃及肘則

為二十八指。

715 肝

Live 「 ／ecur

以民以為肝正如心與腰一樣，是生

命的所在（鐵 7:23 ），是感覺和思考機

能的器官（哀 2: 11 ）。為明白「肝」所

指示的原義，應多次直接譯肝為

「靈」、「心神」等（創 49:6 ：，詠 16:9 ﹔
30: 13 ; 57:9 ; 108:2) 

按照以民的祭祖禮儀法規，行祭呈

獻動物時，應將動物的肝葉，放在祭壇

上焚燒（出 29 ：日，22﹔肋 3:4等）。多俾
亞傳記載，小多俾亞奉天使命，焚燒魚

肝，藉著發出的煙氣驅逐魔鬼（多 6:4-

8; 8:2 ），這行為雖然就外表看，好像

714- 716 

是巫術，增加了多俾亞祈禱的信心﹔其

實，驅逐魔鬼的，是天主自己（多 12:

14 ）。聖經上還提到古時一些民族（如

亞述、巴比倫、厄特魯黎雅、羅馬和希

臘人）行的一種「窺察牲肝」的占←術

（見則 21:26) ：獻祭時，占←者窺察犧

牲肝臟的形狀和每一部分，以便認出鬼

神為將來定下的計謀。

716 良心
Conscience, Conscientia 

1. 語源

此字原出於希臘字“Syneidesis”，意

謂「同知」或「自知」﹔拉丁

“Conscientia”為其同義字﹔我國就意

義而不就字義譯作「良心」。此字就本
義而言，不只含有「自知」之意，而且

亦含有對「意識作為」好壞的判斷之

意，我國「良心」二字也正含有此意。

在舊約內，除比較晚出，曾受希臘

時代思想影響的智慧篇外（ 17:10 ），不

見有用此字之處。這並不是說以色列人

沒有「良心」的意識或觀念，而是說在

舊約內不用此字，而用其他的字，即

「心」字來指示「良心」（撒上 24:6 ﹔ 25:
31 ﹔約 27:6﹔詠 17:3 ）。在這一點上與

我國，甚或東方人的思想很相接近。希

臘人，甚或西方人的思想重視「知」

而我國人和東方人卻重視「心」’以

「心」為人生的中心和出發點，所以凡
事都離不了「心」：如惡心善心，有心

無心，心領心會，心鈍心智，們心自

間，問心無愧等。

誠然，不但在舊約內，即在耶穌時

代和相繼而起的猶太經師時代，猶太人

也沒有一特殊字眼來指示「良心」，或

對「良心」為倫理行為準則的道理，有

什麼特殊的演進。在經師的著作內，

「良心」問題，事實上，也不過是指「善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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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衝動」的鬥爭，並不是內心對善惡的

考慮﹔並且這番爭鬥是受外在魔力的影

響，而引起的一種涉及神話式的爭門。

稍後，在十二聖祖遺囑偽經肉，對「良

心」雖有較為明確的觀念，「良心」一

字亦散見於這本偽經內﹔但因為越來越

注重形式主義，拘泥於法律的外在遵守

或違犯，不注意行為的內在心理和動

機，忽略了人性的自省和反省，因此對

於「良心」問題，始終沒有一較清楚的

概念。

新約是由舊約而來，因此這一現象

也不免出現於新約初期，在四福音內，

就沒有一處用過這一特殊字眼。這當然

只就用字而言﹔就內容，四福音是與猶

太經師的著述有天淵之別的：福音所攻

擊的就是虛偽的「法律形式遵守主

義」’始終注重內心，要人反省，自

間，悔改，在真理上，誠心誠意敬拜上

主，天主 OJ馬 3:4-12 ﹔ 6:7,23 ：，谷 7: 1-

23﹔路 6:39-46 ﹔ 13:1-5﹔若 3:1-21 ; 4: 

19-26 ）。猶太人主張人的行為，完全
受外在法律的統制，以「梅瑟法律」為

人的行為惟一絕對的準則，不以私人自
決的判斷有什麼價值，而只依然照「梅

瑟法律」和經師的傳授，判決一切能有

的事理，主張絕對的「他律」

( heteronomy ）。基督的教義不然，主

張人享有相對的「自律」（ autonomy) ' 

以自我的「良心」為人的行為的最近直

接準則，要人依照「良心」與天主往

來，事奉天主（瑪 5:8,28 ﹔ 15:8,9,18

28 ﹔ 22:37﹔谷3:5 ﹔ 16: 14﹔路 1 :51 ; 24: 
25 ）。所以基督的教義與猶太人的教義

是互相對立的：一實一虛，一真一偽。

2 意義
基督教教義對「良心」觀念的含

義，在基督的教訓內雖已孕成，但使我

們清楚明瞭這一觀念的含義的，還是聖

保祿。聖保祿將這字輸入了基督教的教

義內﹔全新約內30次用了這字，聖保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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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佔25次。固然，他沒有依照系統討論

「良心」的問題，但由他採用這字的地

方，可以推出他對「良心」所持的見

解：

2.1 「良心」之於外邦人就如「梅瑟法

律」之於猶太人。外邦人依照「良

心」自行反省，而決定行為的取

捨’有自己的「良心」給自己作證

行為的好壞﹔所以享有相對的

「自律」（羅 2:12 16) 
2.2 不但外邦人，即使基督徒在遇有

疑難，須決定一事的取捨時，應

隨從「良心」的指示，即使有時可

能判斷錯了，仍應隨從。由此可

見，保祿是以「良心」為人行事的

最近直接準則（格前 8:4心3 ﹔ 10:

23 30) 

2.3 保祿自己也常談到自己的「良

心」’說自己為人行事常憑「良
心」﹔盡宗徒職務，決沒有居心

不良的企圖﹔也要求接受他福音

宣講的人，憑自己的「良心」判斷

他的為人（得前 l :5 ; 2: 1 12 ：，格

後 1: 12﹔弟後 1: 3﹔宗 23: 1; 24: 
16) 

2.4 「良心」的純潔無罪，是憑對基督

的信仰，接受他的洗禮，賴他的

贖罪血祭，而獲得的（希 9:9-14 ﹔

10:22﹔參見伯前 3:21 ）﹔為此，

「良心」的好壞是與信德分不閉的

（弟前 1: 19 ﹔ 3:9 ﹔ 4:2：，鐸 1: 15) , 

是以愛德行事的（弟前 1 :5 ：，羅 14:

13-23﹔格前 8:1-3,11 13 ），是具

有基督的精神，在基督內生活的

（弟後 1 :3-14﹔羅 6:11-14 ﹔ 8:1-

17 ），而不是憑著「良心」就可以

任意行事的（格前 6:9-20﹔羅 14:

1- 12 ），因為天主拯救了人不作
法律和罪惡的奴隸，而作了基督

的奴隸，生活於正義，隨從聖神

的指引，實行天主的旨意（羅 6:

18-22 ; 8:2-1 l ﹔格前 7：泣，弗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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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迦 5:24-26)

3. 保祿「良1[]. J 思想的淵源
在新約作者中，只有路加不是猶太

人，在宗徒中，又只有保祿受過希臘羅

馬教育（宗 22:3 ），他們二人又彼此有
師徒的關係，所以在他們的著作中，都

引用了一些希臘名詞﹔「良心」一字就

是其中之一（宗 23: I ; 24: 16) 
保祿引用的希臘名詞，有一些是當

時哲學派所習用的術語，因此一些近代

學者就以為保祿根據的，是這一學派或

某一學派的思想。這一點似乎很難說得

過去，因為保祿引用的希臘名詞，雖與

一些哲學派別習用的相同，但其中的含

義卻不完全相同或竟完全不同：就如

「良心」一字，本是斯多噶派習用的術
語，但斯多噶派所謂的「良心」’是指

純出乎泛神論的一種與宇宙（斯多噶派

以宇宙為神，以神為宇宙魂）相契合的

理性自覺，所以謂之為「同知」。人既

已與宇宙（神）混為一體，以神的意志

為自己的意志，就再無「自律」可言。

保祿不然，保祿以「良心」是人對超越

萬有，獨立存在的天主的權威自作的反

省，是人依照自作的反省，對天主的權

威服從不服從所作的取捨﹔為此，「良

心」好比是天主與人間的仲裁與見證，

知道天主所要求的和人所應取捨的﹔為

此稱「良心」為人之「同知」’可以呼
「良心」對天主或對自己作證。
這端道理原是聖經內的一端大道

理，舊約內亦講得相當清楚，舊約要求

人聽從天主的聲音（創 2: 16, 17 ; 3: 11-

13, 17﹔出 5:2 ﹔ 19:5﹔申 26: 14﹔耶 3:
日， 7:23,28 ），要求人在天主面前或同

天主行走（創6:9﹔中 5:33 ﹔肋 26:3；依

三：3﹔耶6: 16 ），要求人聽取天主的教訓

車 4: 1﹔依 2:3 ﹔ 54: 13 ）﹔並且明說天

主要與人結立「新約」’是將他的法律

刻在人心上（耶 31:31-34﹔則 l 1:19,20; 
36:22 28﹔參見希8:8-13 ﹔ 10:15-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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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新約時代，天主藉自己降生成人的

聖子向世人說教（希 l 汀，2 ），以新法律

成全了舊法律（瑪5:17 20 ），向世人所

要求的仍是要人聽從他的聲音（~馬3: 17• 

17:5﹔若 10:3-27 ﹔ 12:28,30 ﹔ 18:37),

在他面前同他行走（若 6:67 ﹔ 8: 12﹔若

~2:6 ），聽從天主的教訓︱（若 6:45; 7: 

16-18; 8:28 ; 14:26; l 6: 13 ），心體力

行天主的旨意（瑪 7:21; 13:10 17﹔若

5:37-47 ）。保祿是一位傑出的經師，基

督特選的傳道工具（宗9:15,16 ），就以

舊約的經義來闡明發揮，基督建立新約

賦與人心藉愛德行事的「信德法律」（羅

3:27 ），藉這法律人與天主來往（格後

5:7﹔哥 2:5﹔參見若 17:3 ），度基督徒

的生活﹔藉這法律人自知，天主的愛藉

聖神已傾注於人心中，使人不再隨從慾

望，而隨從聖神的指引生活（羅5:5﹔迦

5:16-25﹔弗 4: 1, 17﹔得前 2: 12 ）﹔信德

堅固活潑，「良心」就精明能幹﹔信德

薄弱，「良心」就遲鈍﹔信德喪失了，

「良心」就沒有了（羅 14:22,23﹔格前 8:

7-13 ; 16: 13﹔弟前 l :9, 12-14, 19; 3:9 ; 
6: 12 ）。由此可見，保綠所講的「良心」
道理與當時的哲學宗教思想有多大的分

別﹔他只不過利用了當時民間價用的一

帶有哲學宗教思想色彩的名詞，來指稱

他所謂的「良心」﹔至於其中的含義，

全是出於舊約的經義和新約的精神。

我國神學歷來不甚發達，倫理學卻

相當發達﹔自古對於倫理就有很精微的

立論。倫理學是離不了神學的，所以我

先民就很深信神的存在，常視倫理為
「天理」’而不可侵犯﹔以「天理」來解

釋倫理，以「天理」為「良心」之本，

常與「良心」相提並論：謂「良心」為

「天良」’謂「天理」為「天意」。
我國倫理學的偏差，是在於忽略了

「神」的觀念，而只注重了「人」的觀
念，以「人」為倫理的出發點和中心，

所以倫理對人生發生的關係不夠徹底。

孟子早就提倡「良心」（告子上），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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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良能」之說（盡心上），漠、唐學

者對之多有所發揮﹔到了宋明二朝，理

學興盛，周、手里、朱、王對「天理良

心」’「良知良能」，更有獨到精闋的

闡明和發揮，以之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之本。然唐、宋、明理學，事實上，

都受了佛教的影響。基督教的思想遠在

唐代已傳入中國，但因沒有如佛教的譯

經運動，士大夫無以得悉全盤基督教教

義，因而在學術文化思想上不能發生作

用。今日基督教人士盡力向國人介紹基

督教思想﹔國人因與基督教文化國家人

物多相接觸，較以往更明瞭基督教的教

義。若我國儒家學者，在明瞭聖經所講

的「良心」道理以後，以之來補充闡

明、發揮中國的倫理，「良知良能」之

說，又必是另一天地。
見 923 法律、 1453 恩寵、 2082 罪（過）。

717 苟勒克

Valley of Sorek, Val/is Sorec 

地名，三松民長愛上了這裡出身的

一個名叫德里拉的女人（民 16:4 ）。據

云就是現今的穌累克廢址，距昨辣有四

公里之遙，在猶大支派的盆地平原中

（見蘇 15:33)

718 見證

Witness, Testis 
見 2570 證據。

719 角

Horn, Cornu 

按本字意來講，聖經上所提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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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只有下列數處．如代替依撒格被祭

獻的公綿羊，它的兩角纏在灌木中（創

22: 13 ），牛慎的角（詠 69:23 ），野牛

的角是危險的（詠22:22 ），以角抵人的

牛，在法律上的懲罰（出 21:28-33)

角可作為盛油器血（撒上 16:1,13﹔列上

1 :39 ）等，是按本字意來講。
按寓意來講，角既然是野獸最厲害

的攻擊及自衛武器，在聖經文學上

「角」成了權力及尊嚴的象徵。若瑟後

裔的威武及光榮猶如公牛及野牛的雙角

（申 33: 17 ），上主賜與人的神力猶如角

（撒上 2: 1，帥，思高譯本為更易明瞭起

見譯作「頭」及「冠冕」﹔亦參見撒下
22:3 思高譯本以「大能」代替角，路 1:

69 亦然）
全燭祭壇的四角，應塗以牲血，使

之多少沾有祭品的贖罪能力（出 27:2 ﹔

肋 4汀，時，沛，34 ）。角亦被用來作樂器

（蘇 6:5)

720 角石﹝基石l
Corner-stone, Lapis Angu/aris 

角石在建築物上是十分重要的部

份，它不但使兩個牆壁相連結，而且支

持牆壁，使之不致倒塌。它是全建築物

的基礎，因此，在舊約中，安放角石，

是值得慶祝的一個時機（厄上 3: 10, 1 l . 

約 38:6 ），也正因此古時以民的首領在

原文上，亦被稱為「角石」（撒上 14:38 ﹔

依 19: 13﹔匣 10:4 ）﹔默西亞更被明明指

為「角石」（依 28: 16 ：，詠 l 18:22 ）。耶
穌亦將聖詠上的話：「匠人棄而不用的

廢石，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詠 l 18: 

22 ），貼在自己的身上（瑪21 :42﹔谷 12:

10﹔路20: 17 ），其他的宗徒們亦為此而

作證（宗 4: 11 ﹔弗 3:20﹔伯前 2:7)

按照聖保祿的教訓，世間一切的人，都

被天主召叫為分享教會的恩澤，而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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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是建立在宗徒及先知們的基礎上

的，耶穌基督卻是這座大建築物的角石

（弗2:20 ），這就是說這座龐大的建築物

一聖教會 是耶穌自己建立起來

的，並繼續將它保存。

721 音、型音
i::i .::t::. i::i 

The Word, Verbum [Logos] 

本文中，我們解釋天主的「話」

在舊約和新約內所包含的意義，然後略

述若望的 Logos （聖言）的由來和屬

性。

1. 「話」就語言學的淺說
為表示「說話」（動詞）和「話」（名

詞）等類的意思，希伯來文常用的字是

說、言語、話、命令、斷語、聲音、青，，

示等，這些字在使用上，可以適用於世

人，也可適用於天主。
按聖經，天主不只賜給人說話的能

力，而且他自己也曾與世人說過話，並

且把自己的意旨和自己的命令散示與

人，且把自己的宗旨和達致該宗旨的方

法指示給人。雖然創世紀充滿了許多

「擬人」的說法，但該注意的是，該書

的最大目的，是在於揭曉那真宗教的最

高成分，即唯一的全能天主，創造萬物

的其主，對於相似自己的人類特別加意

眷顱，並把自己的計劃敢示給他們。因

此，一些現代學者稱以民的宗教，為重

視聽從天主的話的宗教。此外，還該注

意，聖經的作者每次表示天主說話，出

令等意思時，通常都用表示人說話、下

令等同樣的動詞和名詞。我們說「通

常」’因為的確聖經上有些名詞和動詞

只限用於天主，這種事實說明三端真

理：（ 1 ）人是依天主的肖像造成的：

(2 ）在造物主和世人之間，確有天壤的

差別﹔（ 3 ）人應該與天主交談，因為是

天主首先曉諭世人，他既屈尊與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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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受造的人，怎可閉關，不與相應、

呢？

希伯來文表示說話、話等字並不

多，很流行用的即是 Amar, dabar, 

malal, naham, kol, peh, hisra 等，這些
動詞和由它們演變而來的字，在中文聖

經內，普通譯為：說話、話、言、語

言、諾言、斷言、命令、白＂言、教訓、

聲音、呼聲等。

2. 舊約時代的天主的話

就以色列人來說，「話」不只限於

由口中發出，含有意義的一種聲音，它

並且是含有動力的一種聲音，當然這種

動力能有益於人，也能有害於人，見創

27﹔蘇 6:26﹔列上 16:34 。
最強有力的話，只有天主的話﹔依

55:10,1 i 說：「譬如雨和雪從天降下，
不再返回原處，只有灌溉田地，使生長

萌芽，償還播種者種子，供給吃飯者食

糧﹔同樣從我口中發出的言語，不能空

空地回到我這裡來，皮之，它必實行我

的旨意，完成我派遣它的使命」

大概來說，在舊約中天主的話不外

是：（ 1 ）預言，（ 2 ）命令或法律的話，

( 3 ）造物主的話。

上主將自己的話放在先知的口中

（耶 l :9 ），然後派遣他們去宣傳這話給

人民（依6:8 ）。先知不能抵抗上主的命

令，如果不因上主的名去宣傳，天主的

話就像火在焚燒，蘊藏在他的骨髓裡。

不論先知如何竭力抑制亦不可能（耶20:

9 ）。在選民的歷史上，先知的話是一

個不可改變的判決，是一種不得收回的

成命（撒上 9:27 ﹔ 15: 13-23 ﹔撒下 7
等），它是難以抵拒的，常有成就的

（列上 2:27：，列下 1: 7; 9:36 ; 22:16-20 
等）。有別於假先知的話，它只是欺騙

人的花言巧語﹔其先知的話，因為是出

白天主，就如熾熱的火，又像擊碎巖石

的鐵鍾（耶23:24 ）。天主的話J 本來是

應許幸福（依 2: 2 5 ）﹔然而人如不接

受，不予聽從，天主的話就為人而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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誅（耶 26:4-6)

天主藉先知宣傳的話一道理一

總是局限於某些地區或某一時期的環境

的，反之，天主法律的話是為全體人類

的，為一切時代都有效。以色列所有法

律所憑依的「十句話」（出 34:28 ）一

十誡一是蒙受於上主的（出 2 0: 1-
22 ）﹔自然，天主願意他的百姓去格遵

自己的誡命（申 13: 1 ），何況天主頒行

的誡命原並不很難，更不是做不到的。

它不在天上，不在海外，其實是離人們

很近，就在他們的口裡，在他們的心裡

（申30:11-14 ）。假如以民遵守上主吩咐

的規誠，他們就會生活繁榮，反之，如

果他們叛離而不聽從，他們必要滅亡

（申 30:15-20)

猶如天主的法律全仗天主的話而建

立，同樣，創造的工作和一切受造之

物，也都憑天主的話而被造並保存。這

端道理除為舊約敢示的最突出者外，也

是舊約宗教一項極為顯著的特色。天主

藉著自己的話造成了天地（創 l : 1 ﹔依
48: 13 ）。關於這端道理，很著名的經句

便是詠曰：9 ：「因為他一發言，萬有造

成，他一出命，各物生成」。亦見智 9:

1 0 天主的全能的話保存宇宙，且指導

它的種種變化（詠 147 ﹔ 15-18 ）﹔自然界

最大最可怕的力量都遵行天主的命令

一一話（詠 148:8 ），天主按自己的上智

利用它來保存和治理宇宙（德 39: 27-

41) 
說到這裡，應該注意，舊約把所謂

天主向外的工作（ Opera Dei ad extra ) ' 
如創造，領導萬物，和對自己百姓所要

求的，應許的，一切一切都全屬於天主

的話，但在舊約後期著作的書內，卻把

天主的一切行為又全屬於天主的「智
慧」’且在這些後期著作中，又有不少

經旬，如依 55: 1 1，詠 148:8﹔智 16: 12 

26 ; 18: 14-16等，把天主一切的行為仍
屬於天主的話。還有「神」 天主之

神，有時代替「智慧」，而「智慧」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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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神」或「話」，其辭意實有紊亂

雜錯之處，勞人思考，很難領略其中的

真諦。幸虧到了新約時代，天主為揭示

自己內在的豐富生活，才親自敢示了天

主原有強勁的話，全知全能的智慧，和

養育萬物且聖化人靈的天主的神，這才

使我們恍然大悟，質疑得以冰釋。所以

聖保祿說舊約的敢示尚未臻於圓滿境界

（希 7: 19 ），舊約正在期待著基督的光

明，如果沒有這種光明，舊約便成了，

也簡直是個悶葫蘆（見希 1: 1-4﹔羅 10:

4 ）：「法律的終向是基督」。

3. 新約中天主的話和若望的「聖言」

在新約中，天主的話保存著舊約的

精髓，所以它直接的反對世人的「明

智」﹔再說天主的話是無敵而全能的

（希 4: 12 ），是光照而驅散黑暗的（羅2:

19﹔弗 5: 8-13﹔得前 5:5 ）。

舊約的話對基督徒來說，仍然是天

主的話（宗 3:25; 7:3,6,31 ﹔路 2:29 ﹔ 3:
2 ），這種聲明特別指明先知們的宣講

（谷 7: 13﹔瑪 1 :22 ﹔ 2:19 ﹔ 15:6 ），以及

包合法律上的天主的話（羅 l 2: 1 弘21 ﹔

13:8-10等）。雖然這樣，基督徒當然十

分自然的重視耶穌的話，遠勝過所有先

知們的話，並且他們的觀念是，全部舊

約的歐示所以對他們有價值，是因為它

準備新約的敢示，是因為舊約時代隱藏

的奧理，現在畢竟應驗而呈現在新約內

了（哥 l :25 29) 
徹底說來，耶穌的訓言也稱為「主

的話」（瑪 26:75 ：，見路口： 62 ：，若 7:

36 ），聖史們引證它們，有如舊約的先

知們引證天主的話（宗11: 16 ; 20:35 ); 
耶穌全部的宣講也被稱為道、聖道、道

理（谷 2:2 ﹔ 4:33﹔路 5: 1 ﹔宗 10:36 ）。
關於耶穌的話，或他所講的喜訊，

從四部福音中，我們知道聽眾對它的不

間態度，有的對耶穌的話起了反感（瑪

15: 12 ），甚至稱耶穌為附魔發瘋的人
（若 10:20 ），有的卻「大為驚愕，以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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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詢問說．這是甚麼一回事？這是新

的教訓，並且有權威，他甚致給邪魔出

命，邪魔也聽從他」（谷 1:27﹔瑪 7:28 ﹔

路 4:32 ）。耶穌宣講不似那些只能解聖

經文字的學士，他講道一直日有著全權的

天父之愛子（瑪 11:27 ）。愛子不說自己

的話，而只說出那派遣者一天父一

的話（若 14:10-24 ﹔ 17:8 ）。藉著愛子

一耶穌一一的話，天父自己在工作

（若 l 4: 10 ），因此，耶穌的話常有效

能，不論是醫治病症（瑪 8:8：，路 7:7

15 ）。或管束自然界（谷4:39﹔路5:5) ' 

或驅逐惡魔（谷 l :25 27) 
可是，雖然耶穌的話充滿權力，聽

者對它仍是完全自由的：人能接受而遵

行，人也能拒絕而不遵行（若8:51 ﹔ 12:

47-50 ﹔ 14:24 ﹔ 15:20 ）。誰拒絕耶穌的

話，這人就會受到天主的審判﹔誰接

受，他就是聖潔的（若 15:3 ），便有永

生 不受審判，而已出死入生（若 5:

24 ）。可是接受天主耶穌的話，不是人

的自發行為，卻是天父的恩賜．「這話

不是人人所能領悟的，只有那些得了恩

賜的人，才能領悟」（瑪 19:11 ﹔谷4: 1 l ; 

路 9：肘，若 6:44-65)

宗徒早已覺得他們除祈禱外，還有

宣講天主的話的義務：「至於我們，我

們要專務祈禱，並為真道服務」（宗 6:

4 ）。宗徒們怎樣為真道服務呢？大概

可說：他們所宣講的聖道，不只是舊約

的道理，也不單是耶穌喜訊的一種宣

講，宗徒們宣講的主題即在把人類藉著

耶穌所蒙受的救恩傳報給人，因此，保

祿稱他們的宣講為「救恩之道」（宗 13:

訝，亦見 15:7-36 ﹔ 17: 11 ），確是最適

當不過的。救恩既然藉著耶穌才能獲

得，宗徒們就不得不宣講耶穌是誰，不

得不宣講耶穌的使命，他的言行，他的

光榮復活，他的升天，以及他的光榮再

來（路 1: 1 ：，宗 l : 1 ）。這一切事實兼奧

義就形成了「福音的道理」（宗的：7) ' 
和四部福音之得以筆之於書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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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徒們的宣講，就如舊約先知們一

樣，確是天主的話（宗 4:31 ; 6:2- 7 ）。

聖保祿說得十分清楚「．．．．．．你們由我們

接受了所聽的天主的言語，並沒有拿它

當人的言語，而實在當天主的言語領受

了，這言語在你們信者身上發生了效

力」（得前2: 13 ）。由於宗徒們所宣講的

並非自己的，而是天主的話，因此，他

們很小心謹慎，以免這話遭受竄改、混

亂或失真（格後 2:17 ﹔ 4:2 ）。既然宗徒

們和他們的繼承者謹慎不苟的保存著天

主的話，無怪乎他們被稱為「為其道服

務的人」（路 l : 1 ）。只要宗徒們完全保
存著並宣講了天主的話，這話自有無可

抵抗的能力，自非發生效果不可（宗 19:

20﹔格後 l : 18﹔希 4: 12﹔得前 2:13﹔弗

6: 17﹔雅 l :21) 

降生為人的天主聖子，是天主的最
後而永在的話，是舊約一切敢示的歸

結，一切預言的實現，是天主所發的皇

皇口語，是那包含昔日和將來的天主的

一切話，一切行為，一切意圖，是天主

的全能和聖德的莫大代表（希 1: 1-4 ）。

原始的教會相信耶穌為天主聖子，主要

原因是在於他的光榮復活，次要原因乃

是有關耶穌的預言已全然應驗（哥 1 :25-

27﹔宗 8:35 ﹔ 17: 2-11 ）。聖伯多祿也提
出這更確實的先知的話（伯後 l : 19) 
古時的信友由於真理之神的光照，並由

於他們感應這「更確實的先知的話」

使瞭解基督的先存的生活，因而合理地

把舊約所載關於「天主的話」和「天主

的智慧」貼合在耶穌身上。聖保祿（格

前 l :24 ）論降生為人的聖子說：「基督

是天主的德能和天主的智慧」’好像他

把舊約上天主的話，和天主的智慧兩種

概念併合起來，視作基督的正身。聖若

望雖然隨從了保祿的榜樣，可是他不使

用那「智慧」一字，沒有稱耶穌為天主

的智慧，卻別開生面，稱耶穌為天主的

「話」’這為什麼呢？是因為在希臘文

中，智慧 （ Sophia ） 是陰性，因而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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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呢？或者一一更似乎是一一因為智

慧在智慧書中有時與天主的神（聖神）

混雜不清呢？兩個理由，尤其是第二個

是有其一定價值的。但筆者以為若望使

用“Logos”（聖言），主要原因，還是

因為這個概念溯源於最古的散示時代，

而且更適合天主聖子的特徵和屬性。如

果閱讀聖教會的教父奧斯定、亞大納

削、納齊盎額我略等，以至洛斯米尼等

的著作，就不怕說： Logos （聖言）這

名字，簡直是由天主敢示而來的。要是

稍微了解生活的天主，即天主聖三的內

在生活和向外行為的話，「聖言」這個

名詞，當比任何其他名詞，更確切鑒定

出聖于的身份來。「言為心聲！」這句

中國古諺，與天主的這個敢示倒有吻合

相似之處，就與希臘哲學上的 Logos

（羅格斯）相比，彼此也有相同的成

份。但究其底蘊，聖若望所講的「聖

言」’與哲學家所說的「羅格斯」或

「道」，其含義的差別，又不止於天壤

之別了。

聖若望久已領教了耶穌的行為、訓

示、光榮的復活升天，因而在聖神光照

之下，他便確知耶穌是舊約內所講的天

主的智慧，天主的聖言，即天主藉以創

造萬物，發出語言，頒布法律而治理萬

民萬物的那聖言，所以他稱耶穌為「聖

言」（若 1; 1 18﹔若一 1; 1,2﹔默 19: 13 ）。

新約的各位作者中，用這名稱來稱耶穌

的，也只有若望一人。「聖言」這名詞

指明耶穌永遠的神性，並稍微揭示出天

主聖三的奧理。如果問若望採用這名

稱，係﹛昔取准羅的論據，抑或套用斯多

噶的思想？筆者認為二者都不可能：准

羅的「羅格斯」僅指天主與世人之間的

「有」’與若的聖言一一那具有天主性

的先存而且永存的神格，意義上實有天

懸地隔之別﹔至於說來自斯多噶的思想

更無可能。斯多噶的思想係集宿命論和

汎神毒素的大成！所以他的唯一來源乃

是舊約上屢次所講天主的有力聖言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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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若望原來可用「智慧」二字，來稱

天主聖子的，但由於同時代的猶太經師

對天主的「智慧」製造出不少怪誕不經

的構思，因而為避免混淆，他便決心捨

「智慧」而取「聖言」了。

若望的序言一開始就涉及創 1 的記

述，在創 l 中，作者描寫天主藉他全能

的聖言，創造萬物﹔在若 l 中聖史講述

天主藉著他那位降生為人的聖言，重新

創造、修繕，且聖化萬物，尤其是人

類﹔本質上，創的第一創造和若的第二

創造互相對照，先後輝映。在該兩種創

造上，按聖依肋乃的一句話，天主好似

利用了他的兩隻手．「聖言」和「聖神」

造生了萬有，這話依筆者看來，確把聖

經的兩端奧理揭示出來了。

由於以上的簡述，筆者認為聖若望

的 Logos 是應譯為「聖言」的。「道」

這一字卻只適合斯多噶派的 Logos ，對

於聖若望的 Logos ，決不相合。

見 1293 耶穌基督、 1634 歐示、 1893 智

慧、的三位－體奧義。

722 言集論

Sayings oft隔 Lord, L句'iaDomini

這個名詞來自希臘文，原有神的簡

短的「建議」的意思。在聖經上它指示

天主的敢示（宗7:38 ）、神諭（羅3:2) , 
或聖經上的言語（希5: 12﹔伯前4: 11 ）。

帕丕雅及其他的一些教父證明曾有主耶

穌「言論集」的存在﹔帕丕雅且加以註

釋，是為數很少的耶穌的一些簡短的語

錄。它們並不見於現今所有的福音中。

基於這一點學者們主張福音的構成來自

兩種不同的文件，即「言論集」及「口

傳」’用以解答一些對觀福音上的難

題。

實際說來，「言論集」之對於福音

的構成所有直接貢獻是甚為微小的，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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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之主的「言論集」上，有很多地方

是歪曲事實，魚目混珠的，甚致不少說

法與聖經是完全不合的。它對於耶穌歷

史的價值也不太大，不過它對於研究福

音的形成，卻給我們一些問接的暗示，

使我們更易明瞭。

723 谷木蘭

Qumran 
見 526 死海文件。

724 豆

Bean, Faba 

由於阿貝沙隆造反，達味被迫逃亡

時，曾受人之救濟，在救濟品中有「豆

子」（撒下 17:28 ）。則 4:9 亦曾提及這

種食品。它在公元前 2000 年左右即已

被人所採食，是聖地很普通的食物，可

以嫩食或乾食，煮食或烤食。

見 2099 聖經中的植物。

725 豆葉

Pods, Siliquae 

一種野生的植物，形似輯豆，其豆

萊約有十五至三十公分長，二至三公分

寬，其果實可供作豬料或窮的人食品，

這就是聖經上所載蕩子企求吃食的東西

（路的· 16 ）。它有一種甜味，經過泡製

提鍊後，可以製成飲料，即是阿拉伯人

所稱的一種「蜜」。也可能聖經上提及
的蜜，不少次是指此種蜜而言。奇怪的

是在聖地多捏蟲的地區，這種檀物卻向

來受不到煌蟲的為害。

見 2099 聖經中的植物。

726 貝丹

Sedan, Badan 

人名，是烏藍的兒子，馬基爾的後

代，被列於默納協支派的族譜名單上

（編上 7: 17 ）。其他不詳。

727 貝卡

Bekah 
見度量衡幣制l與公制比較表。

冒
『
︱

員

h

no n4 7, 

來自阿加得（ Accadic ）文，意謂

「主人」、「主上」’是巴比倫的主要神

明。貝耳多次見於聖經（依46:1 ﹔耶50:

2 ; 51 :44﹔巴 6:4﹔達 14:2 等），他的

真名是瑪耳杜克（ Marduk ），聖經上稱

之為默洛達客（ Merodach ），本來是一

位不知名的神『函，但因了巴比倫國勢的

強盛，格外是在哈慕辣彼時代，它的神

抵也因而成名。

729 貝爾

Bee「

地名，意思是「水井」’是聖經上

的兩處地名：

(I) 以民自西乃山赴客納罕福地時的最

後休息站之一（戶 21: 16-18 ）。學

者們都一致公認，它在阿爾農之

北，在德默巳之東南，約有四小時

的步行路程，即現今之特默得谷

(Wadi-el-Terned ）。此處的水量特

多，至今猶然，只需插一木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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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自地下源源湧出。

(2) 是基德紅的幼子約堂逃避他哥哥

阿彼默肋客的地方（民9:21 ）。聖

經上只提過一次，故很難證實它

的確實地點。學者們的意見也大

不一致，可能就是貝爾舍巴（見

創 21 :22 等）

730 貝納雅

Benaiah, Banaias 

人名，意思是「上主建築了」

(I) 約雅遠的兒子，卡貝責耳地方

人，是 30 勇士之一（撒下 23 :20-

23﹔編上 l 1:22 24 ），達咪的衛隊

長（撒下 8:18,20,23﹔編上 18:

l 7 ），及第三軍軍長（編上 27:

5,6 ），是撒羅滿繼位的擁護人（列

上 1:8,38 ），更從撤羅滿之命殺死

阿多尼雅（列上2:34 ）及史米（列

上2:46 ）。約阿布被處決之後，升

為全軍軍長（列上 2:35)

(2) 屬厄弗辣因支派的一位軍人，出生

於丕辣通，亦是30勇士之一（撒下

23:30﹔編上 l I :31 ），按編上 27:

14 曾任達味的第 11 軍軍長。

731 員勘阿

Berea 
見 742 貝爾則特。

732 貝洛雅

兩座城名，來自希臘文，意謂「善

被灌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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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是色霎苛王尼加托爾（公元前

311-280 ）賜與敘利亞北部阿肋頗

(Aleppo ）的城名。在此城大司祭

默乃勞（ Menelao ）被安提約古五

世，於公元前 162年左右所殺（ 11日

下 13:4 ）。有人以為此城即是蘇9:
17 所提及的貝洛特。

(2) 馬其頓的一座城。保祿同息拉曾

在此傳教，大收宏效，許多人回
頭入教，但是由於得撒洛尼人從

中破壞，保祿只有將此城之牧靈

工作交給息拉及弟茂德，而自己

往他方去了（宗 17:10-15 ）。保祿
在馬其頓傳教時的隨員中，有名

叫索帕特爾者，即此地人（宗 20:

4 ）。此城即現今希臘的外黎雅

城，沿公路距得撒洛尼有七十四

公里。

733 員洛特

Beeroth, Beroth 

城名，意謂「水井」。當若蘇厄佔

領聖地時，貝洛特人連同基貝紅、革非

辣及克黎雅特耶阿陵人，打發使者欺騙

若蘇厄，謂自己是來自遠方的居民，特

前來與以民立約，以免遭戰火的殘殺。

若蘇厄信以為真，與之立約，互不侵

犯。第三天才知他們竟是附近居民，但

因有誓約在先，不能再動干戈（蘇 9: I

I 8 ）。這座城屬本雅明支派（蘇 I 8: 

25 ），刺殺撤烏耳兒子依市巳耳的兩個

兇手，勒加布及巴阿納，即是此城的居

民（撒下4:5等）。約阿布大將的持載者

納赫賴也是此地之人（撒下 23:37)
此城在以民充軍歸來後曾被重建

（厄上 2:25﹔厄下 7:29)
此城建於山崗上，即現今之貝厄洛

特，因其山腳處有大量的泉水，是為北

方來耶京朝聖人們歸家的第一休息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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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亦是聖母發覺孩章耶穌失蹤的地

方（路2:43 46 ），但亦有人以為即是大

哥祭默乃勞受刑的地方 貝洛雅（加

下 13:4)

734 員特耳

城名，意思是「天主的住所」

1. 客納罕
是客納罕的一座城（蘇 8: 17 ），原

名路次（創 28: 19 ﹔ 35:6 ），在耶京之北

十八公里處，是耶京通往舍根的必經之

地，也是聖地南北交通的樞紐，在哈依

之西，史羅之南（創 12:8﹔民21:19) ' 

現已無人居住，祇禿山一座，還有一座

古塔並周圍的扁桃樹作為紀念。但白這

座海拔八百八十一公尺的山崗上，瞭望

四周’的確是景色宜人，別有一番風

味。

它的重要性是宗教上的，因為是在

聖地獻於上主的第一座聖所。亞巴郎甫

進聖地，即在此為上主建立了一座祭壇

（創 12:8 ），自埃及返來後亦然（創 13:
3 ）。但貝特耳名之來源卻是來自雅各

伯，即當他去阿蘭時（創 28:10-22)

途經此地，在夢中天主顯現給他，他醒

來後，將他睡覺的枕石立起，作為天主

顯現的紀念。在石頭上倒上油 是聖

經上第一次的傳油行為 給那地方起

名叫貝特耳（天主的住所），並許下永

遠祇忠於上主﹔若天主保護他有吃有穿

及平安回家，將在此為上主蓋一座聖

所，並將十分之一的財物獻於上主（創

28:10-22 ）。上主又在此第二次顯現給

他，許下將使他成為一強大的民族，將

他的名字改為以色列（創 35:14,15)

以紀念上主的顯示。

除了貝特耳是上主在客納罕的第一

734 

座聖所外，它也是全以民歷史上社會、

政治、宗教的中心，僅次於耶京。它是

聖而且們遊牧生活的出發點及歸宿（創12:

8 ﹔ 13 汀，4 ）。在此地亞巴郎向羅特，將

客納罕瓜分為三（創 35:8 ）。黎貝加的

乳母德波辣葬於此地附近（創 35:8 ）。

雖然它同哈依城聯盟，仍被若蘇厄所佔

領（蘇 8:9-17 ﹔ 12:9-16 ）。是厄弗辣因

及本雅明支派的邊界城（蘇 16: 1 J ; 18: 

1 3 ），被分配給本雅明支派（蘇 18:

22 ），但真正克服它的卻是厄弗辣因人

（民 l :22 26 ）。德波辣民長坐在辣瑪及

貝特耳之間的一棵棕樹下審判以色列于
民（民4:5 ）。約櫃曾暫留此地，以民來

此地向上主請示（民 20: 18,26,27 ; 21: 

2 ），撒慕爾亦每年一度來此聽審（撒上

7: 16) 
以民分南北朝之後，雅洛貝罕在此

建立金牛積像，以同耶京分庭抗禮，作

宗教政治上之爭（列上 12:28,29 ），並

建立祭台及揀選司祭（列上 12:32,33 ）。

某先知曾預言過祭台要毀滅（列上 13: 1-

3 ），金牛慣將被亞述人搶去作戰利品

（歐 10: 6 ）。猶大王阿彼雅佔領貝特耳

（編下 13:19 ）。後來在撒瑪黎雅京都的

邪神敬禮估了優勢，自此貝特耳漸衰

（列上 l 6: 13 ）。曾有先知學校設立於

此，厄里亞及厄里里即此校之學生（列

下 2:2,3,23 ），一些孩童囡譏笑厄里煚

而被上主降罰（列下2:23,24 ）。先知們

攻擊貝特耳不遺餘力（亞 3: 14 ; 4:4 ; 5: 

6 ; 7: 13﹔歐 10:5,6,15﹔耶 48: 13 ）。充

軍後本雅明人在此重整家園（厄上2:28 ﹔

厄下 7:32 ）。公元前 160年巴基德在此
築防禦工事，抵抗猶大（加上 9:50)

羅馬大將在猶太戰事時將之佔領。

考古家曾先後於 1928 、 1934-1954

在此發掘考察，發現遠在公元前 3000

年左右已有人在此居住，及公元前 586

年被巴比倫人破壞的遺跡，波斯人將之
重建，而在希臘帝國時代，一切最為發

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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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聖地南方
是聖地南方的一座城，為若蘇厄佔

領（蘇 12: 16 ）。達味將一部份戰利品送

往此城（列上30:27 ）。它在聖經上有不

同的名字，貝突耳或貝突厄耳（蘇 19:4 ﹔

編上 4:30)

3. 聖地
聖地的一座山城。見撒上 13:2 。

735 貝特辣（盤石）﹝培特勒、

色拉﹞

城名，或譯作「培特辣」。意即「盤

石」。過去的學者們慣將聖經上的貝特

辣（希伯來文名色拉）與納巴泰人的京

都貝特辣混為一談，但是這種說法目前

似乎已不能成立，蓋二者應是兩個不同

的城市。

1 聖經上的貝特辣（色拉）
民 l :36記載：「厄東人的境界，是

從阿刻辣賓山坡直到色拉以上地帶」

所說的這個山坡位於貝爾舍巴至阿辣巴

的大路上，應在死海的西南三十公里

處。色拉（即貝特辣，整石）亦應位於

這一地帶，同樣其他地方提及的波責辣

（亞 1: 12﹔耶49:13,22 ）亦然，而不可能

是位於死海之東南八十公里處的，納巳

泰人的京城貝特辣。依16: 1 ﹔ 42:11 ﹔以

及耶 49:7-22 都曾提到厄東人的色拉，

但是並沒有指出它正確的地理位置。史

家若瑟夫多次提到了納巴泰人的貝特

辣，而祇有一次提到厄東的啟石（貝特

辣），亦似乎並末將二者混為一談。

2. 納巴泰人的京城買特辣

如上所述，它是位於死海東南八十

公里處的一座古城，曾是納巴泰人的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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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考古學者證明，遠在納巴泰人之

前，此地已有人煙存在，但是並不發

達，亦不重要。直至波斯帝國之後的希

臘及羅馬帝國時代，它才達到了歷史上

的黃金時代。當時的納巳泰人在此深山

叢巖之間，建立了他們的首都。歷代的

國王更在此大興土木，在巨大的岩石上

鑿出美麗壯觀的廟宇，以敬禮他們的主

神杜沙辣或謂迦雅神，並有國王的宮

殿、墓穴等，亦是由岩石刻鑿而成，其

中有許多相當完美的，保存至今，供遊

客憑弔。

貝特辣的地勢十分險要，易守難

攻。它位於四周皆是高山的盆地圓形廣

場上，稱為慕撤谷。通往此京都的惟一

要道，是一條十分狹窄的長約三公里的

狹道，稱為息格道（ el-Sig ）。狹道之兩

邊都是巨大的巖石，高聳雲霄，成為天

然的要塞。公元前 106 年卻落入羅馬人

之手。在羅馬人的統治下，雖然亦曾輝

煌一時，但漸漸被後起的帕耳米辣所替

代，而失去了它的作用。

見 1552 納巴泰人。

736 貝特商﹝史托頗里l
Beth-shea「l,Be的san ﹝Scythopolis]

城名，意思不太明確，大致被認為

「長蛇女神之家」’是一座很古老的客

納罕城，埃及與大馬士革之間的交通重

鎮，因此，在古埃及的文件上及阿瑪爾

納的書信上，已提及它的名字。雖然蘇

17: 11, 16 將它劃分給默納協支派，但實
際上，它至撒烏耳時代，仍被培肋舍特

人所佔有（撒上 31: 10﹔撒下 21: 12 ）。

撒羅滿鞏固政權之後，才正式將它作為

十二太守之一的一座屬城（列上4: 12 ）。

至於以民佔領多久，則不得而知，蓋早

已自歷史上消逝。直至公元前 218 年，

才重被提及，為安提約古三世所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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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改稱為史托頗里（友 3: 10﹔加下 12:

29 ）。公元前63年，成為十城區的一座

城市。

考古學的發現：自 1921-1933 年，

考古學家曾先後在此考察，獲得大批的

重要新發現，及許多歷史資料。今舉其

要者簡述如下．公元前 3500 年左右，

已有一批半遊牧民族定居於此。他們在

3000年左右，被客納罕人所消滅，此後

1000 至 1500 年之久，客納罕人的文化
在此發揚廣大。公元前 1479 年後，被

埃及法郎突特摩息斯三世（ Thutmosis 
III ）所佔領，歷三百年之久，並建築堡

壘及阿市托勒特女神的廟宇（撒上 31:

10 ），更盡力提倡長蛇女神的敬禮，無

怪乎於此地發現了不少雕刻的蛇像。出

土文物中，亦有四個石碑，是當時數位

埃及法郎戰績的紀念。

737 貝突耳
Bethuel Bathuel 

(1) 人名，意即「天主的住所」’是納

易爾同米耳加所生的幼子，他是亞

巴郎的娃子，黎貝加及拉班的父親

（創22:20-23 ﹔ 24: 15,29 ﹔ 28:2,5 ）。

(2) 城名，意思同上，屬西默盎支

派，位於貝爾舍巴區內（編上 4:

30﹔蘇 19:4 ），達味曾將克服漆刻

拉格城之後的一部份勝利品，運

往此城（撒上 30:27 ）。學者們以

為它就是現今在貝爾舍巴東北的

辣士（ Kirbet el-Ras) 

738 員則克

Bezek Bezec 

是客納罕的一個小王圈，其君王名

737 一 740

叫阿多尼貝則克，但亦是城名。在這裡

猶大及西默盎曾殺了不少的客納罕人，

並俘揍了國主，加以凌辱，將其手腳之

姆指割去（民 l: 4- 7 ），可謂以其人之

道，還其人之身，蓋從前他曾以此苦刑

懲罰了七十位王子。貝則克的地理位置

不能確定，有人謂即現今距舍根東北14

英里的依布齊（ Ibzig ），或謂在革則爾

東北部。

739 貝耳沙匣
Belteshazzar, Ba/tassar 

意謂「貝耳保護圓王生命」’是納

波尼杜的長子， 2日色丁人最後的一位國
王（公元前555-538年，達 6: I ）。按達

6 記載，國王擺了千人大鐘，並將耶京

聖殿的金銀器且取來飲酒作樂，正在狂

歡之際，忽見怪手在牆上寫字。並按達

書（ 7章）記載，在他為王的第一年，神

見四個巨獸，第三年，神見公綿羊與公

山羊相爭的異像（達 8 章）。國王的父

親按達5:2, 1 l 是拿步高，但實際按歷史

的記載，他是納波尼杜之子，與拿步高

幾乎完全沒有關係，至今學者對達書的

這種記述，沒有合理的解釋。不祇如

此，並且他從來就未作過正式的國王，

而祇是代父執政於特曼而已！故此達書

所說的「國王」’「國王的朝臣，太后」

等，只是一種假托的稱呼而已。當波斯

人進佔巴比倫時，貝耳沙區在公元前

538年，「提市黎」月的十五至十六日的

夜間，被他投降於波斯人的大將哥彼黎

雅（ Gobirias ）所殺。

740 貝耳則步
Baal-zebub, Beelzebub 

見 234 巴耳則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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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 員里雅耳

原文之意不詳，或有「廢物」、「流

氓」、「兇惡」之意。

這個名詞的意義實在很多，用處也

廣，平常被置於另一個名詞之前，以指

示事物的可憎或人物的可惡。今列舉聖

經上用這一名詞的地方，讀者即可明瞭

它的意義。「可惡的事」（申 13: 15) , 

「無賴之徒」（民 19:22 ﹔ 20: 13 ），「壞

人」（撒上 l : 16 ），「無惡不作的人」（撒

上 2: 12 ），「無賴漢」（撒上 10:27)

「脾氣暴躁的人」（撒上25: 17,25 ），「敗

類」（撒下 l 6:7 ; 20:1; 23:6 ），「流氓」

（列上21:10 ），「惡者」（鴻 2: 1 ），「歹

徒」（約 34: 18 ）。亦有人謂它應是一個

固有名詞，意即「撤嬋」或「惡魔 J 0 

拉丁通行本上數次將之音譯，當固有人

名看待。在新約中，保祿稱貝里雅耳是

諸惡神的首領（格後 6: 15 ）。在猶太主

義文件及偽經以及教父們的著作上，多

次以為它與「撒嬋」之名間。在谷木蘭
( Qumran）的文件上，它特別是「黑暗

君王」的代稱。

742 貝爾則特﹝員勒阿l
Beerzath, Berea 

它原是猶大支派的一座城，在耶京

以北約二十公里，在它附近猶大瑪加伯

與德默特琉一世索特爾（公元前 162-

150 ）的大將巴基德作戰身亡（加上9: 4) 

有人以為它與蘇 9: 17 所說的貝洛特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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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 貝爾舍巴

Beersheba, Bersabee 

地名，意思是「七人之井」’是聖
地南方的一座古客納罕域，與聖祖們有

著密切的關係（創 21:14,31 33 ; 22: 19; 

26:23,33 ; 28: 10 ﹔ 46汀，5 ）。劃分聖地

時，屬於猶大支派（蘇 15:28﹔撒下 24:

7 ），但有時卻將它劃入西默盎支派的城

中（蘇 19:2 ）。因為聖祖們曾在此祭祖

上主（創 24:33 ﹔ 26:25 ﹔ 46: 1 ），故被

以民視為聖地，且建有聖所。但它後來

卻受了客納罕人邪習的傳染，而被亞毛

斯先知所斥責（亞 5:5 ﹔ 8: 14 ）。因為它

是聖地最南方的「聖城」’故很容易與最

北方的另一座「聖城」一丹相連，而

成一種俗語：「從丹直到貝爾舍巴」（民

20: 1 ﹔撒上3:20﹔撒下3: 10; 17: 1 1; 24: 
2﹔列上 5:5 ），或者：「從貝爾舍巴直

到丹」（編上21:2﹔編下 30:5 ），指示以

民由南到北的領土區域，雖然實際上它

的領土超過了南方的貝爾舍巴，及北方

的丹。猶大玉約阿士的母親漆彼雅即此

處的人（列下 12:2﹔編下 24: 1 ）。充軍

後猶大支派在此重整家園（厄下l 1:7) 。
聖祖及以民君王時代的古貝爾舍

巴，已成廢墟，無人居住。考古家已證

實，它在現今新貝爾舍巴之東約六公里

處。

744 貝勒尼切

人名，意思是「傳報勝利的女

人」，或「勝利的女傳報員」’是聖經

上兩個女人的名字：

(1) 仆托肋米二世非拉德爾排之女，

敘利亞王安提約古二世德阿斯之

妻（公元前 261-246 ），以前他曾

娶勞狄刻（ Laodike ）為妻。故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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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提約古二世死後，貝勒尼切與

其夫及其子均被勞狄刻所毒殺，
以示報復。達l I :6稱她為「南方國

王的女兒」

(2) 黑落德阿格黎帕二世的姊妹。故

此是大黑落德的孫女，猶如其他

黑落德家族中的一切女人，美

麗、兇狠、淫蕩不羈。與其叔父

卡爾齊斯王黑落德結為夫婦，二

十一歲即守寡，乃與其兄阿格黎

怕亂倫同居，人皆不齒，不得已

暫時與基里基雅王（ Cilicia ）頗肋

孟結婚，但不久又重與其兄同

居，二人在赴凱撒勒雅間的機會

上認識了保祿（宗 25: 1 3 ; 26: 
30 ）。最後，按史家的記載，貝

勒尼切同羅馬大將提托亦曾有過

一段浪漫史。

745 貝特阿文

城名，意思是「哀敗之家」，或「邪

神住所」。是先知們諷刺貝特耳的別

名，蓋聖祖們視為聖地的貝特耳，在先

知時代已淪落成倫理衰敗，敬拜邪神的

地方（亞 5:5﹔歐 4: 15 ; 5:8 ; 10:5) 

它屬於本雅明支派（蘇 7:2 ﹔ 18:22)
有人則以為與在貝特耳西南的哈依城

同。至於聖經上所說的貝特阿文曠野

（蘇 18:12 ），即是指貝特耳曠野而言。

撒上 13:5 及 14:23 兩地方，按地理學家

亞貝耳之意，應改為貝特屬龍。

746 貝特昌龍

Beth-horo 『1, Bethoron 

意謂「屬龍〔神〕之寶座J ’是兩

745 一 748

個同名的姊妹城，有上下之分，上城在

耶京西北十一英里，下城則在十三英里

處，位於三百公尺高的山崗上，屬本雅

明支派（蘇 l 6:3,5 ），是該支派的邊界

城（蘇 18: 14 ）。此兩座城為厄弗辣因之

女兒舍厄辣所建（編上 7:24 ），分配給

肋末人刻哈特居住（蘇 21 :22﹔編上 6:

18 ）。因為它地勢險要，是自海邊平原

上至貝爾舍巴、耶京及納區肋的必經之

地，有大路穿過，故此是軍事家必守必

爭之地。撒羅滿（列上 9: 17﹔編下 8:

5 ），及瑪加伯時代的巴基德，都曾在

此上下兩城建築防禦工事及堡壘（加上

9:50 ），也正因如此，在此間城有不少

流血的戰爭記錄，如若蘇厄在貝特屬龍

的山坡路上擊殺了阿摩黎人（蘇 1 0: 
10 ），在撤烏耳時代培肋舍特人由此而

上侵襲以民（撒上 13: 18 ），瑪加伯猶大

亦在此地獲得首次大勝，將敘利亞大將

色龍統帥的龐大軍隊戰敗（加上 3:

16,24 ; 7: 39 等）。羅馬大將切耳息約

(Celsius ）亦在此幾乎全軍覆沒，這兩

座姊妹城的舊址，已被考古學家們所發

掘及予以證實。

747 貝特肋恆

Bethlehem 
見 441 白冷。

748 員特法草

Bethphage 

村名，意思是「早熟的無花果之

家」，或謂「無花果的早熟地方」’是

耶京附近的一個小村莊。耶穌曾打發兩

個門徒往此村去找一匹母驢同她的驢

駒，耶穌騎著這匹驢駒光榮地進了耶路

撒冷城（瑪 21:1 7 ）。這村莊究竟在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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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大致已被確定。兩種塔耳慕得都有

記載﹒它距耶京甚近，是耶京的邊區，

而享有幾種耶京的特榷。瑪21: 1祇籠統

的說它靠近橄欖山，路 19:37 則較為清

楚地說，它在橄欖山的東山坡上，此即

現今之突爾（ Tur ）村莊。此亦即教會初

期的傳說聖地，在此於 1867 年，發現

了十字軍東征時代的畫像，上有耶穌復

活拉匣祿及耶穌接過驢駒的景象，並以

拉丁文在像上寫著「貝特法草」字樣。

又於 1880 年在其附近發現了一座聖堂
同祭台。

749 具特竇達

村名，意思是「捕魚之地」’在加

里肋亞湖之北（谷 6:45 ），約但河入口

處之東約一公里，是伯多祿、安德肋及

斐理伯的家鄉（若 1:44 ﹔ 12:21 ）。在門

徒們完成第一次傳教事業，及若翰被殺

之後，耶穌與門徒避到它附近的曠野寧

靜地方去休息（~各 9:10：，瑪 14：日﹔谷 6:

31 ），但群眾緊隨耶穌，是以有在曠野

第一次增餅的奇蹟（~馬 14:14 21 ，谷 6:

33-44﹔路 9: 11-17 ：，若 6:2 15 ）。在此
奇蹟之後，耶穌命門徒們上船過海去貝

特賽達等候耶穌，他自己卻在打發群眾

之後，步行至貝特賽達與門徒們會合，

然後同船去對面的葛法翁（瑪 14:22﹔谷

6：呵，若 6: 17 ）。聖經上雖祇提耶穌在

此治好了一個瞎子（谷8:22-26 ），無疑

地他在此顯過了不少其他的聖跡，因他

不時來此村莊，但是為了這村的人不善

用救主的恩惠，接受他的福音，和苛辣

匣因一同被主所責斥（瑪 l 1 :21,23 ：，路

10:13,15) 
與此同名的另有一座城，亦名猶里

亞，是大黑落德的兒子斐理伯~得寵於

羅馬皇帝奧古斯都，修建此城，並以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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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女兒猶里亞之名名之。此城距加里肋

亞湖較遠，在它的北方偏束，不是聖經

上所說的漁村貝特賽遠。

另一方面，按古來的傳統及歷史文

件，直至十六世紀，都以為它在加里肋

亞湖的西邊，這種傳說的根據有二：其

一耶穌在增餅之後命鬥徒上船過海去貝

特賽遠，既然增餅之處是在湖之東北

邊，那麼貝特賽達應在湖之西邊﹔其二

是若 12:21 更清楚地說「加里肋亞（省

的）貝特賽達」。但二者之理由都不能

成立，因為「過海」一詞並不一定指直

線航至海之對岸。史家若瑟夫即曾言

「由提庇黎雅過海去塔里凱雅」’雖二

者都在湖之西岸。再者在增餅之處與貝

特賽遠之間，湖岸突出，形成一個灣，

故有耶穌「過海去貝村」的說法。至於

相傳在西岸的貝特賽達地方，不久之前

曾有人作考古研究，所發現者都是晚於

耶穌時代的阿拉伯人的廢墟。若望所說

「加里肋亞貝特賽達」一語，亦不一定

要指定它在湖之西岸，因為實際上加里

肋亞省的地區亦包括湖東面的一片土

地，故此只特賽遠在湖西岸，葛法翁之

西南的說法是不正確的，現在已少有人

仍持此說。

750 頁特區達

耶京城東北角上的一個水池，因靠

近「羊F~ J 之故，而被拉丁通行本稱為

「羊池」（若 5:2 ）。它的希伯來文名，竟

有四種不同的寫法。此水池有五個走

廊，走廊下躺著許多病人，等候天使攪

動池水，水動後第一個下到水池的，便

得痊愈（若5:2-4 ）。聖經學者對此水池

有過不同的解釋：有人謂貝特區達乃一

地方名﹔或謂有兩個水池：其一是貝特

區達，其二是「羊池」﹔更有人謂此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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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即是史羅亞水池，以圖用自然原理解

釋水動的奇事，蓋按他們之意見，基紅

水泉的水，經隧道，有間歇性地注入史

羅亞水池，故此它的水，時動時靜。隨

此學說者已不多見。

白衣會神父們曾在此水池作考古挖

掘，證實池係長方形：一一百二十公尺

長，六十公尺寬，中間有一道牆，將水

池平分為二。 j告中間牆壁有走廊，再加

上四邊的走廊，正符合聖經上所說的五

個走廊（若5:2 ）。耶穌在此治好一個臥

病三十八年的癱子（若 5:5-9 ）。

在水池的東南邊，原建有聖母大

殿，後稱為聖亞納雕（聖母之母），為

紀念聖母誕生於此地（按傳說）

751 員特族爾

Beth-Zur, Bethsur 

意謂「岩石之屋」（即堡壘），是一

座不易攀登的山頭，在赫貝龍之北七公

里處。原是客納罕人的一座城堡，佔領

後被劃分給猶大支派（蘇 15:58 ），勒哈

貝罕曾在此建築防禦工事（編下l 1 :7 ）。
充軍後是此區之主要城市，在加書內不

時提及此地，（加上4:29-35 ﹔ 4:61 ﹔ 6:

7,26﹔加下 11:5-12 ），終被安提約古五

世佔領（加上 6:31,49 ）。巴基德將此處

修建後派歹徒主管此區（加上 9:25)

約於公元前 140 年，再入息孟之手（加

上 l I: 15; I 4汀，33)

美國的考古家曾先後於 1931 年及

1947年在此挖掘考察，證明遠在公元前

十八世紀，此地已經是一座相當重要的

城市。勒哈貝罕的防禦工事，己盡壞無

遺，無處可尋，這可能是因為其工事之

範圍很小，亦不大堅固之故，格外是由

於希臘人大事修建，使之成為一座真正
的堡壘，而將以前工事盡毀。不過巴基

德的工程，因時代較晚，仍可見到。此

751 - 754 

地於公元前第一世紀已無人居住，但它

的名字卻由後來在它東南半公里的一個

小村莊保留至今。

752 員臣肋耳

Bezalel, Bese/ee/ 

人名，意謂「在天主庇護之下」

聖經上有此名者有二人：

(I) 猶大支派烏黎的兒子（見編上 2

20﹔編下 l : 5 ），是天主揀選的匠
人，為製造會幕，及其中所用的

一切金、銀、銅、寶石、木刻等

器血（出 31: 1-11 ; 35:30-35; 36: 

1; 37: 1-38:23) 

(2) 在充軍歸來後，被厄斯德拉催迫

與外方女子離婚者的名單中，亦

有此名（厄上 10:30)

753 貝耳特沙臣

Belteshazzar, Baltassar 

人名，意謂「貝耳神保護國王的生

命」。耶京失陷於拿步高王之後，曾有

一批猶大貴族青年 達尼爾及其同伴

一被據往巴比倫為服侍國主。直官長

阿市培納次重新給他們起了名字，稱達

尼爾為貝耳特沙匣（達 I :3- 7; 2:26 ; 4: 
5 ）。將征服的人民或城市、土地來重

新命名，是古東方人的習俗。

754 貝特培鼓爾

Beth-peor, Bethphogor 

地名，意思是「培放爾〔巴耳神〕之

家」’是摩阿布接近約但河的小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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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未過約但j可佔領聖地之前，曾駐紮在

「貝特培放爾對面的山谷中」（申 3:29 ﹔

4:46 ），亦在此地附近埋葬了梅瑟（申

34:6 ）。後屬勒烏本支派（蘇 13:20 ）。

755 貝特舍默士

Beth-shemesh, Bethsames 

城名，意思是「太陽之家」’很可

能與依爾舍默士（蘇 19:41 「太陽之城」）

及哈爾赫勒斯（民 1 :35 「太陽之山」）同

為一城。

(!) 位於苟勒克平原（見民 16:4 ），即

現今之魯、美拉廢墟（ Tell Rumei
lah ），在耶京西南二十四英里，

是阿市刻隆及耶路撒冷之間的交

通重鎮。因其地位重要，故遠在

公元前2100年已有人居住， 1800

年希克素斯人（ Hyksos ）入侵，將
此城摧毀，幾再無文化可言。至

1500 年前後，埃及打敗並驅逐希

克索斯人，才重建此城，並築城

牆禦敵，於是人口漸多，文化昌

盛。 1200 年左右，再毀於以民或

培肋舍特人之手。以民進入聖地

後，將之劃歸猶大支派（蘇 15: 10; 

21: 6 ），並成為司祭城（蘇 21:

438 

16 ）。但至達味時代，以民仍未

能將之完全克服佔領（民 1: 3 3 

35 ）。撒羅滿立其為十二太守區

之一（列上 4:9 ），培肋舍特人將

搶劫之約櫃歸還此地（撒上 6:

9,12,15 ），猶大王阿瑪責雅亦在

此地，被以色列王耶屬阿士擊敗

（列下 14: 11 ﹔編下 25 :21 ）。阿哈
次為猶大王時，此城被培肋舍特

人攻克（編下 28:18 ）。此古城在

公元 191 l 及 1921 年間，曾被巴力

斯坦考古學院（ Palestine

Exploration Fund ）所挖掘考察，

七畫

後在 1928 年 1933 年間，又有哈

偉福特學院（ Haverford College) 
的再事考察。

(2) 在納斐塔里支派的一座客納罕城

（蘇 19:38﹔民 l :33 ），在此地曾有

太陽神的敬禮。

(3) 屬依撒加爾支派的一座城（蘇 19:

22) 

756 赤玉
Sardin, Sardius 

一種紅色的透明寶石，是大司祭胸

牌上的第一塊寶石（出28: 17 ），也是提

洛王子用的裝飾品之一（則28: 13 ）。默

示錄上所記載的那位坐在寶座上的判

官，看來好似「紅瑪璿」（即赤玉）（默

4:3 ），新耶京的第六座基石是由「赤瑪

滔」作成（默 21 :20) 

見 430 玉石 u

757 走廊

Porch Porticus 

廊，乃正房外緊靠正房的建築物，

通常上面有頂，下邊有支柱，支柱之多

少隨廊之長短而定。這類建築物我國古

時已有，古希臘羅馬也都有，而且在古

希臘有在廊下走來走去講學的，也即西

文所稱Peripatetici ’我國稱之為「逍遙
派」。從聖經上我們知道猶太人也有這

類建築，最出名的撒羅滿聖殿，即建有

走廊（參閱列上6:3 ），而且這走廊一直

到耶穌時代仍保留著，耶穌曾在撒羅滿

廊下講過道理（見若 10:23 ），聖神降臨

後怕多祿也曾在該處講過道（見宗 3:

11 ）。而且可說，撒羅滿廊乃當時教友

慣常集會的地方（宗 5: 12 ）。此外，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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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5:2 所載：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門，有

一個水池，希伯來語叫作貝特區達，周

圍有五個走廊。按這些走廊，無疑是為

供人洗羊之用，因當時被引入聖殿作犧

牲品的羊，都由這羊鬥而入。

見 750 貝特區達、 555 羊鬥。

758 辛
nH UH 

見度量衡幣制與公制比較表。

759 邪淫

Fornication, Fornicatio 

「邪涅」二字，在舊約裡’通常指

「通姦」或「賣淫」（見創 38:24﹔德 9:3-

10 ），但也指男女婚外之茍合（如申22:

24 ）。若有夫之婦犯了這罪，應將她燒

死（創38:24 ）﹔如一男子與一有夫之婦

通姦，男女雙方都應處死（肋20:10 ）。

此外，聖經上嚴禁一切亂倫之淫行，以

及和任何獸類所行的淫行（見肋 18:8-

23 ）。凡犯了上述任何一種淫行的，都

應一律處以死刑（肋 20:10-22 ）。倘若

男子強姦了一少女，而少女無法自衛，

則該男子應娶該少女為妻（申22:29 ）。

除了上述各種淫行外，舊約裡把一切背

棄天主敬拜邪神的罪，也一律稱為邪

淫，如出 34: 1 5﹔民 2: I 7﹔編下 21:

11, 13﹔耶 3:6-9; 23:14﹔則 16:24-34;
歐 1 :4-9 。邪淫在舊約裡，通常是指一

切見諸事實的行為，但在智慧書裡，如

約 31: 7 也曾談及祇蘊於心裡的內心思

想﹔但在新約裡，自耶穌在山中聖訓

說：「心裡潔淨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

們要看見天主」，又說：「你們一向聽

說過，『不可姦淫』，我卻對你們說：

凡注視婦女，有意貪戀她的，他已在心

裡姦注了她」（瑪 5:8,27,28 ），這樣耶

穌說明意淫也是罪過。為此，作耶穌門

徒的宗徒，如聖保祿，在他的書信裡，

勸勉信友連心裡一切不潔的思想，也當

由自己心內除去（見格後7: 1; 5:3 5 ）。

至於瑪 5:32; 19:9 以及宗的：2。在

拉了通行本雖有“Fornicati。”（邪注）一
詞，不過據近代學者，大多將該詞比作

舊約裡的 Zenat ’解作姦淫，故思高本

譯作「拼居」。是以按上述瑪 5:32 ﹔ 19:

9二處的意思，除了「拼居」外，是不准

休妻的，若屬「拼居」，也即不合法的

婚姻，不但可以休妻，而且按婚姻的法

律，應該與不是正室的女子分開。為

此，耶穌並不是說，人固了妻子的不
貞，即可休妻或離婚。

見 2393 潔德、 1188 姦淫。

760 旦諾

是羅馬的一位教友，曾在保祿的書

信上，乘機問候弟茂德（弟後4:21)

按傳說他是接替伯多祿的第一位羅馬主

教。

761 里達

Lydda 
見 2562 羅得。

762 里貝納

Libnah Lebna 

地名，意思是「白色的」

(1) 位於西乃半島東端的一個地方，

在這裡以民曾經紮營住宿（戶 33: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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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2) 猶大境內的一座城芭（蘇 I 5 : 

32 ），位於瑪刻達和拉基土之間

（蘇 10:29-31 ）。若蘇厄將其克服

並完全毀滅（蘇 l 0: 30,39 ; 12: 

5 ），後將其地賜與肋末人（蘇21:

13﹔編上6:42 ）。約沙法特為猶大

王時，里貝納和厄東同時宣佈獨

立（列下 8:22﹔編下 21: 10 ）。亞
述王散乃黑黎布曾企圖f占領此城

（列下 19:6-9﹔依 37:8 ），但未克

如願（列下 19:35-37 ）。猶大王約
阿哈次及漆德克雅的母親哈慕塔

耳，即是此地人（列下23:31 ﹔ 24:

18﹔耶 52: 1) 
考古學者們當企圖斷定它的原

址，但至今未能完全證實。蓋有

兩個地方，即沙飛 T. el-Safi 廢

墟及波爾納（ Te II Bornat ）廢墟，
都可能是古代的里貝納城，二者

相距有九公里之遙。

763 里狄雅

女人名，是一位敬畏天主的人，意

即「歸依猶太教的外邦人」。她在提雅

提辣以賣布為生，曾接受了保祿的宣

講，在斐理怕地方全家領洗入教，並邀

請保祿同巴爾納伯住在她的家中（宗16:

14, 15 ) 

764 里基雅

小巨細亞南部的一個靠海地區，北

有夫黎墓雅，東有旁非里雅，西有加黎

雅，多高山，山上有巨大的森林，故其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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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產是木材，有著名港口米辣。其居民

之發源地及所用的言語，至今仍在未知

之數。居民多保守，力拒外來之文化侵

略，故此在希臘帝國時，亦未曾接受其

文化。公元 43 年，被劃入羅馬勢力範
圍。

在舊約時代的末葉，似乎已有不少

猶太僑民定居在此。羅馬保護猶太僑民

的通諭亦傳達至此（加上 15:23 ）。在新

約時代，聖保祿曾兩次路過此地：第一

次是在第三次遠行傳教歸來時（宗 21:

1 ），第二次是在被解往羅馬時（宗 27:

5) 

765 里息雅

聖經上兩個人的名字，其意謂「解

決憂慮的人」
(I) 是色霎苛王朝的一位重要人物，

任職｝.！；切肋敘利亞及排尼基的總

督（加下 10: 11 ），於公元前 165

年，當安提約古厄丕法乃帶兵遠

征時，被任為國務總理（ 11日上 3:

31-36﹔加下 10:11 ）。他曾派手下
軍官帶兵出征猶太，被戰敗（加
上 3:32 4:25 ）。其後更親自出

馬，帶兵六萬再度進侵猶太，又

被猶大瑪加伯在貝特族爾打敗

（加上4:26 35 ）。自此失寵於厄丕

法乃國王，但心有不甘，童年

(164 年）三度帶兵進攻猶太，以

圖報仇﹔但又在同一地方敗北

（加下 l I: 1-5 ），祇有同猶太人嬌
和而返。此時猶太獲得宗教上的

自由，但這種白由只是暫時的，

蓋 163 年里氏再度攻打猶太人，

結果猶太人敗北。此時里息雅乘
勝包圍耶京，可惜命運不佳，國

內發生大亂，祇有調兵返國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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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此時， 162 年，德默特琉

一世己自羅馬返國，企圖報仇，

結果將里息雅及安提約古五世殺

死（加上 6:17-7:4﹔加下 10:9-14:

2) 

(2) 喀勞狄里息、雅：是歸化於羅馬的

猶太人（宗 22:28 ），得羅馬人之
信任，為耶京的軍官，帶兵駐守

安多尼堡壘。當猶太人騷動反對

保祿時，他命人保衛保祿，以兔

死於亂黨之手。但當保祿得旦息

雅許可，向百姓講話解釋時，百

姓再度暴動。此時里氏乃命人鞭

打保祿。可是一知道保綠是羅馬

公民，只好停止不打，後將保祿

交於猶太公議會，以謀諒解。猶

太人再度企圖殺害宗徒，里息雅

馬上命人重新救出保碌，放於堡

壘中，後命兩個百夫長護送保祿

至凱撒勒雅，將他交於斐理斯總

督手中（宗 21:31-40 ﹔ 22:24-30 ﹔

23:10-35) 

766 里外雅堂

古東方神話中的一個可怕的怪獸。

這個怪獸的傳說連同它的名字「里外雅

堂」’是由排尼基傳入以民之間。依27:

I 以它及較龍來象徵與天主及天主的百
姓為敵的亞述或巴比倫及埃及。在詠

74: 14 較龍亦同「里外雅堂」被連在一

起，而被上主所消滅，用以象徵上主在

紅海中消滅埃及軍隊的事蹟。在約 40:

25- 41:26作者以鱷魚的形像來描敘「里

外雅堂」的兇惡可怕，但在詠 140:26作

者描寫「旦外雅堂」時，可能取材於鯨

魚。在約 3:8﹔「里外雅堂」竟有詛咒黑

夜的權力。但在這些經文中，無論任何

地方，「里外雅堂」總是屬於天主的全

能之下。這一點完全相反外教神話的說

法，聖經祇不過由外邦人的神話中，取

了「里外雅堂」的外形及名字而已。

見 57 大魚、 2510 龍。

＃
一
月
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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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人名，意思是「平息戰爭的人」
是聖經上的兩個人名：

(1) 埃及王仆托肋米的兒子。按艾斯
德爾傳的最後一段「希臘譯者的

注語」’是他將艾書譯成了希臘

文。他大概是仆托肋米八世之

子，故其譯作應在公元前116-101

年間﹔但近代有更多的人主張他

是仆托肋米十四世之于，如此則

應在公元前 51-47 年之間。

(2) 是耶京大可祭默乃勞的弟弟，曾

代行大司祭職（加下4:29 ），是一

位不忠不義及無良心的人，妄用

職權盜竊聖殿的寶藏，因而激起

人民公憤，百姓起而拒之，他則

用殘酷的手段來鎮壓反抗忠於上

主的百姓，但終不抵百姓憤恨的

怒火，連自己也在聖庫的近旁被

人殺死（加下 4:39 42) 

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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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母、 f保姆、撫育者，拉丁文統稱

“Nutrix”。由創 24:59; 35:8 的記載，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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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從很古時，已有用乳母的事。出 2:

7,9 記梅瑟的生母為法郎公主請去當梅

瑟的乳母，除梅瑟因特殊光景，以他的

生母充作乳母外，通常乳母是另一女

人﹔而且從法郎公主僱用梅瑟之生母作

乳母事上，可知乳母多是僱用的。乳母

雖非生母，但嬰兒既由她的奶養大，自

然彼此間有一種很深的愛。黎貝加出嫁

時，她的乳母曾同她一起離開老家，隨

她遠至巳力斯坦依撤格家（創24:59 ）。

撤烏耳王朝發生變亂時，他的孫子，即

約納堂的兒子，自乳母攜帶逃跑，不幸

跌倒，終身成了個跛子（撒下4:4 ）。達
味王朝，猶大王約阿士在發生變亂時，

未被殺死，也是由他乳母攜帶藏於親戚

家中，幸免於難（見列下11 :2 ）。因此，

新約裡保祿宗徒給他的教友寫信時，即

自比作乳母（得前2:7) ，一如梅瑟也曾

本著這一意思，自比作以民的乳母或棵

姆（戶 11: 12) 

769 乳酪

Curds, Butyrum 

原文是凝乳和奶油的通用名詞。按

字意是「濃厚的」或「調密的」。它的

做法是將奶汁注入山羊皮袋中，不停的

攪動壓榨使之凝結，而成凝乳或奶油

（鐵 30: 33 ）。它是待客的珍品（創 18:

8 ），是人很喜愛的食品（依7: 15,22 ）。

770 乳香

Frankincense, Thus 
見 2576 獻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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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1 乳香樹

Mastic-tree, Schinus 

一種樹名，只一次見於聖經，即在

審判兩控告蘇撤納的老人時，其中之一

說出的樹名（達 13:54) 

曲
圓
抓

亞
制

司
，
』

71 7, 

原文有「人」（創 l ：詣，27 ）或「紅

士」（創 2:7 ）之意，說明人是屬於士的

受造物（創3: 19 ）。所以「亞當」一詞，

不但是天主所創造的第一個人 人穎

的始祖的本名，而且也是整個人類的代

表（創 5:1-3 ）。聖經記載，人類的原祖

亞當是天主按照自己的肖像造成的（創

1 ：泊，27 ），即言人不但具有相似天主的
不死不滅的靈魂（智 2:27 ），具有理智

與意志（德 17:1-10 ），而且按保祿宗徒

的思想，人還具有其實的正義、聖善和

知識（弗4:22-25﹔哥 3: 10 ）。人的肉身

是天主以地上的塵土造成的，但人的生

命一一即靈魂卻是直接白天主而來的

（創 2:7﹔約 10:8-12 ﹔ 27:3 ﹔ 33:4)
亞當被造後，在全宇宙中找不到一

個與自己相稱的助手，天主遂由亞當的

身上取出了一條肋骨，造了一個女人，

與他相輔相成，使二人成為一體（創 2:

18-24﹔瑪 19:4-6 ），並祝福他們，使他

們生育繁殖，充滿大地，並將轄制大地

及大地上一切的權柄交給了他們（創 l : 
27 ,28 ）。亞當也實在實行了轄制一切的

權柄，為每一生物起了名子，顯示了他

的智慧與權柄（創2:19,20 ）。天主將亞

當與厄娃安置在伊甸樂園內，叫他們耕

種看守，並與他們訂立了生死的盟約，

嚴禁他們吃知善惡樹上的果子（創2: 15-

17) 。亞當叛命之後，不但失掉了天主

的聖寵和原始的純潔，並且還受了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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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被判了死刑，被逐出了伊甸樂園

（創 3 ）。亞當被逐出了樂園以外，生了

加音和亞伯爾（創4: 1,2 ）。 136歲時生

了舍特（創5:3 ）。亞當生舍特後，又活

了八百年，生了其他的兒女，死時九百

三十歲（創 5:4,5)

人類的原而且與代表亞當在叛命之

後，仁慈的天主在義怒中仍給人類預許

了人終要得勝魔鬼的諾言（創 3: 15 ）。

「女人的後裔」’雖然也指犯罪敗壞的
人類，但特別是指拯救人類的新元首

一基督（哥 1:15-18 ），只有他完全戰

勝了魔鬼，故此保祿稱他為「新亞當」

或「未來的亞當」（羅 5: 14 ），由此亞當

成了基督的預像。保祿在羅5:12 21 ﹔與

格前的：21,22,44-49 兩段，將基督與亞

當作強烈的對比。保祿曾把整個人類看

作一個有機體，屬於一個頭的一個身

體﹔並把人類分為兩個截然不同的時

代：一是舊時代，一是新時代。亞當和

基督即是這兩個不同的時代的首領，亞

當是舊時代，即死亡時代的首領﹔基督

是新時代，即生命時代的首領。人類因

著他們的首領亞當的罪過也染了罪過，

因而「死亡也進入了世界」（見創 2: 17 ; 
3: 19 ），即全人類都要死亡，因此，很

邏輯地推出另一端道理，就是人類因著

新時代的首領基督成義，得沾成義所包

含的一切恩寵，因此，救恩也進入了世

界，即全人頭都可獲得永生。由此段道

理。聖教會清楚地指出，人類是出於一

元，多元論是相反信德的道理的。見人

類通諭（ EB 617 ）。最近在 1966 年7 月

I 1 日，教宗保祿六世在接見研討「原罪
奧義」座談會的神學家與科學家時曾

說：「．．．．．．明顯地有些現代學者支持未

經證實而只是假設的多元論學說，否認

人類各種如是眾多的災難，是由人類的

始祖亞當的叛命而來的，這種主張，與

公教真正的道理不相符合（見現代憲章

22節與 13節）。這種主張不但與聖經及

聖傳不合，且與教會的訓誨相悴，因為

773 一 774

聖經、聖傳與教會訓誨一致主張：第一

個人的罪過流傳到他所有的後裔身上，

並不是由於仿效，而是由於遺傳，是

「屬於每個人的」’並且是「靈魂的死

亡」’並不只是聖潔和正義的缺乏，而

是喪失，連新出生的嬰兒亦是如

此．．．．．．」。參閱教宗保綠六世於 1968年

6月 30 日所發表的「天主予民的信經」。

見到人、 1426 原罪、 208 太古史。

773 5l納

Hannah Anna 

意思是「上主憐憫了」

(1) 厄耳卡納的兩個妻子之一，是撒

慕爾的母親（撒上 l : 1 ），並生了

其他的子女（撒上2:21 ），曾作詩

頌謝上主（撒上 2:1-10 ），是「我

的靈魂，頌揚上主」詩的前奏（路

I :46-55) 
(2) 托彼特的妻子，屬納斐塔里支

派，是小多俾亞的母親（多 1 :9 ）。

(3) 女先知，法奴耳的女兒，出於阿

協爾支派。結婚後七年即守寡。

當聖母獻耶穌於聖殿時，她正在

那裡，見到了默西亞，乃「向一

切希望耶路撒冷得救贖的人，講

論這孩子」（路 2:36-38 ）。

774 5l郎
Aaron 

亞郎意即「受光照者」。亞郎是以

色列民族首任大司祭（出 28: I ），出於

肋未支派，父名阿默蘭。他有四子，名

叫納達布、阿彼胡、厄肋阿區爾和依塔

瑪爾（出6:20 23 ）。他是梅瑟的哥哥（出

4: 14 ﹔ 7:7 ）米黎盎的弟弟（出 15:20 ﹔ 2: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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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當梅瑟蒙召拯救以色列子民出離

埃及時，天主立他為梅瑟的代言人（出

4:14-17 ; 7: I ），並協助梅瑟行了許多
奇跡，以拯救以色列子民（出 7-12 ）。

以民進入曠野後，亞郎與梅瑟不時受到

以民的抱怨與攻擊（出 16:2 ）﹔當天降

瑪納之後，亞郎收集了一「揭默爾」瑪

納放在上主面前（ 16：刃，34 ）。此處初

次顯示了亞郎為司祭的象徵。當民眾抵

達西乃山時，亞郎被選定與他的兩個見

子納達布和阿彼胡以及七十個長老陪伴

梅瑟登上西乃山（出 19:24 ﹔ 24: I ）﹔雖

應在遠處跪下朝拜，不得走近上主（出

24:1,2 ），但仍見到了天主的榮耀（出
24: 10 ）。當梅瑟登上山巔時，曾派定他

與胡爾﹛乍民間的領袖（出 24: 14 ）﹔唯因

梅瑟在山嶺遲遲未回，亞郎受不起眾百

姓的態忌，遂製造了金牛續作上主的象

徵來崇拜（出 32: I 峙，22,23 ）。好在因

了梅瑟的代禱，亞郎得免於難（出 32:

25－詣，申 9:20 ）。亞郎被祝聖為大司祭

後（肋 8: 1 ﹔參見出 28 ﹔ 29 ﹔ 40: 13 等
處），在行就職典禮大祭時，由上主前

來了火，吞噬了祭壇上的全矯祭（肋 9:

1-24 ），這表示上主悅納了大司祭的祭

品，並鑑定了他的大司祭的職位。日

後，雖有肋未支派其餘的後裔，起而反

叛，天主卻懲罰了他們（戶 16 ﹔ 17: 1-
15 ），並使亞郎的棍杖開花，以堅定亞

郎家族的司祭品位（戶 7: 16-26 ）。亞郎

為大司祭約四十年之久。當以民來到卡

德士時，亞郎與梅瑟因失信於天主，不

得進入許地（戶 20:12 ），亞郎遂死於易

爾山的摩色辣山峰（戶20:22-29﹔申 10:

6 ）。享年一百二十三歲（戶口：39 ）。

關於亞郎的尊位和德行，見德的：7-27 ﹔

關於亞郎的司祭職與基督的司祭職的比

較，見希 5：卜9﹔ 7:1-9:28 ° 

見 1745 梅瑟、 378 司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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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5 亞述

Asshur, Assyria, Assw; Assyria 

亞述原是一座城名，但因此城變為

當時政治宗教的中心，遂成為一個區域

名。它亦代表這一區的人民、宗教及其
言語。這一地區的主要部份是自巴格達

（今日伊拉克的首都）向北伸展至梵湖

（在土耳其境內）附近，它位於底格里

斯河右岸的地區，是一片廣大的原始平

原，無天然邊界。

1 亞述的歷史可分為三個時代

1.1 古亞述帝國

自建國至公元前 1400 年，這一時

期的歷史因資料缺乏，混亂不清，且與

聖經無直接關係，故簡述如下：亞述人

大約是屬於閃族的混血種，具有很大的
鷹鼻，特厚的上唇，中且絡的濃髮 0 公元

前 1950 年之前，是阿加得的屬圖，

1950年獨立，而有亞述之誕生。惟其政

治的作用尚不見著，只在商業經濟上有

顯明的進展。至 1748 年，有撒木息阿

達得一世登極為王，乃大展宏圖，擴充

領土﹔將全國劃分給數子治理，自己在

幕後監督指揮。他的歷史幸有瑪黎文件

之出土，而得以詳知。他死後（ 1 716 

年），則國勢日下，至 1690年前後，國

權落入哈慕辣彼之手。此後竟有數個世

紀之久，亞述平平無間，幾消蹟於歷

史﹔成了局黎人的附庸，直至 1400 年

之再興。

1.2 中亞述帝國

1400-1070 年。亞述再興的機會是

屬黎王國之滅亡（ 1450年）。此時亞述

王阿叔爾烏巴里特將米堂尼人的一部份

領土佔據，成為埃及的朋友，史稱「萬

有之王」。但因昂黎人之領土已被哈提

人所吞併’再無向北拓展之可能，於是

另打主意，將己女嫁與北方巴比倫的王

家，因而統治巴比倫，算是中亞述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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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興盛時期。其後數個繼位之君王因與

赫特人連年戰爭，國勢日衰，至沙耳瑪

乃色三世（ 1028-1017 ），自亞述城遷都

至尼尼微，雖開始重整軍備，鞏固國家

經濟，但大勢已去。

1.3 新亞述帝國（ 132-612)

經過一度混亂時期之後，亞述在阿

叔爾丹二世（ 932-910 ）權下，光榮地復
興起來。自此盡力向北擴展領土，尤其

在提革拉特丕肋色爾第二世時，幾乎鄰

近各小國無不稱臣納稅，其權勢範圍竟

遠至提j各及漆冬。沙耳瑪乃色三世

( 858-824 ）且一度征服了不少敘利亞北
部亞美尼亞的小國，使之臣服進貢，其

中有基里基雅、敘利亞及以色列國的耶

胡王。自此以色列開始在歷史上受亞述

大帝國的勢力影響（ 841 年）。可惜後繼

無人，大都是無能之輩，再加上內部政

治之紊亂，不少的國士，尤其北方的領

土喪失淨盡，不少的小國先後再自獨

立。亞美尼亞乘機得利不少，而此時以

色列國的雅洛貝罕二世亦收回以前的失

地，「從哈瑪特渡口宜到阿辣巴海」（列

上 20﹔列下 14:25,28 ）。

2. 52述帝國的全盛時代
在第八世紀的後半葉，亞述出了一

位大名赫赫的君王：提革拉特丕肋色爾
三世，亦名普耳。這是古中東最大的帝

主之一，他重整軍備，向外拓展疆域，

建立亞述帝國輝煌的黃金時代。他之所

以成事，原因除了他本人是偉大的政
治、軍事家之外，亦有外在的原因：即

埃及的衰弱，阿蘭聯盟的內亂，及亞美

尼亞王國的政策錯亂等，致被提革拉特

丕肋色爾個個擊敗。稱臣納貢者有大馬

士革的斬斤王，以色列的默納恆王（列
下的： 19,20 ），及其他許多弱小國王。

735 年的敘利亞厄弗辣因之戰時，阿哈

次驚惶失措之餘，求救於亞述（列下 16:

7,8 ）。亞述王正求之不得，立即出兵向

敘利亞及巴力斯坦進兵，佔領了不少以

775、

圓城市，據去了不少的居民（列下的：

29 ）。 732年更佔據阿蘭，破壞了大馬

士革，吞併了敘利亞、排尼基、培肋舍

特及以色列的大部份領土之後，更回兵

入侵巴比倫，所向無敵，自稱為巴比倫

王。經過了十八年的東征西討，奠定了

偉大的亞述帝國，歷凡百年之久，死於

727 年，繼其位者是沙耳瑪乃色五世

( 726-722年）。此時北國以色列王屬舍

亞，因受埃及的挑撥離間，彼此聯盟，

拒向亞述納貢。於是亞述王出兵征伐

（列下 17:3 6 ），將北國以色列京城撤瑪

黎雅圍困達三年之久。至722年9月或8

月間，終將撒瑪黎雅攻破，將不少人民

據往亞述（列下 17:5 ﹔ 18:9)

此後撤爾貢二世登極（ 721-705 ），他

於 720 年為懲罰撒瑪黎雅人之叛變，更
將撒京盡行毀滅，榜走京城居民二萬七

千。自此北國以色列乃完全自歷史上消

蹟﹔但是撒爾貢王朝是多難之秋，先後

有巴比倫的叛亂，阿蘭聯盟的再興，及

其他小國對獨立的躍躍欲試，且猶太王

希則克雅亦參加了反亞述聯盟。撒爾貢

雖盡其所能，打敗了聯軍，再度克服了

巴比倫，但於進攻亞美尼亞的戰役上，

為人所殺，其子散乃黑黎布繼位為王

( 704-681 ）。他在軍事上雖有所成，但

遠不及乃父之智勇雙全，且高傲過人，

不善治理屬下，故亞述大帝國的聲勢開

始走向下坡。至於他同猶大國的關係，

參閱列下 18 編下 32 及依 37 等處。
其後厄撒哈冬繼位（ 680-669 ）。他

一方面以安撫的手腕來對待各屬國，另

一方面則出兵進攻埃及，因為他知道各

小團都在受著埃及的錯綜影響，要想使

國土無患，只有先將埃及消滅。 671 年

先將赴埃及必經之地的提洛漆冬克服﹔

其他各沿海小國都見而生畏，臣服者竟

有十國之多，其中亦有猶大的默納舍王

（編下 33: 11 ）。此時厄氏繼續揮兵南

下，至埃及北方的京都門非斯，掠得大

批財寶，是為有史以來亞述第一次佔領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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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埃及。

後繼之王亞述巴尼帕耳（ 668 627) 

更於 663 年，再度出兵埃及，至南方的

京都底比斯，將它搶劫之後，縱火焚

燒，盡行毀滅，佔據了整個埃及，不過

這只是曇花一現而已，因不久之後，波

斯的瑪待人開始興盛作亂。其後的數位

亞述君王，雖連年戰爭，但總未能將瑪

待人制服。相反地， 614 年嗎待人王基

雅撤勒斯，佔據了帝國的各個城市，只

剩下京都尼尼微。 612 年 7 月尼尼微亦
陷落其手。亞述最後君王亞述烏巴里

特，雖遷都至哈蘭，作垂死爭鬥，並求

救於埃及法郎乃苛，但大勢已去，一敗
塗地，不能再挽回狂瀾，終於 609 年倍

大的亞述帝國完全喪亡了。

3. 5:2述的考古學
為使我們更能清楚地明瞭亞述及聖

經的歷史，亞述的出土文物作了非常重

大的貢獻，故不能不稍微提及。最初在

亞述考古的是法國人波達（ E. Botta ）於

公元 1843-45 年，掘出了撤爾貢二世在
科爾撤巴（ Khorsabad ）的宮殿。後有英

人拉雅德（ A. H. Layard ）於公元 1845

1847 年發掘尼默洛特及尼尼微（ 1849 
1851 ），其後更有辣桑（ H. Rassam) 

及仆肋斯（ V. Place ）對上述各地的再

次重新挖掘，使不少的模形文件出土，

一個世紀以來，不斷的有人在古亞述帝

國的領土上，作著新的發現，且目前仍

有不少來自各國的考古學者們正在努力
土作著。

4. 亞述的宗教

亞述的宗教除了本國的阿叔爾神之

外，幾乎完全模仿巴比倫，是巴比倫宗

教的翻版。阿叔爾神則是勇士之神，戰

爭之神，故此有人以為亞述大帝國的建

立，應歸功於宗教上的熱誠。女神則以

依市塔爾（見阿市托勒特條）為最著

名，在各大城市給她蓋了不少的廟宇。

446 

八畫

5. 5:2述的文化
很明顯的，亞述的文化是來自巴比

倫，但她將這種文化藉著她軍事、政治

上的優勢，傳播於古中東，以色列無形

中也受了這文化的薰陶近二百年之久

（九至七世紀）。她的主要遺作是「君王

年鑑」’此書要點雖是向君王歌功頌

德，記載君王戰爭的勝利，敵人的敗亡

等，但仍不失為古中東歷史上十分有價

值的文件。除了聖經同時的局部記載

外，無其他文件可與之相比。這種文件

在尼尼微的亞述巴尼帕耳王的圖書館中

竟發現了二萬四千多件。

6. 亞述的藝術及建築
我們能以欣賞亞述的古代藝術，完

全歸功於她的建築。這些建築為後代的

考古學家所挖掘出士，供人瞻仰憑吊。

大致上可說中亞述帝國的建築及藝術著

重於廟宇，以表示對阿叔爾神及依市塔

爾女神的敬禮。這些神像多置於高大的

「摩天塔」頂上，以示神之崇高偉大。

新亞述帝圓的建築及藝術則見於君王的

宮殿，如亞述城、尼尼微、尼默洛特等

地的宮殿。這些宮殿的牆壁都是以雕刻

點綴起來的。從這些雕刻上，我們不只

可以知道亞述帝國君王及人民的生活、

習慣、服裝、武器及傢你用具等，而且

亦可看到其他屬國的生活情形，實在是

歷史上有無限價值的珍品。

7 亞述帝國對人類史的重要性

亞述帝國是有史以來第一個有建造

「世界王國」（ World State ）之稱的帝

國。為了完成她的夢想，使世界上一切

國家都歸她權下，她不惜以最殘酷的手

段，使戰敗國成為一片焦土，屠殺人

民，以防後患。後來提革拉特丕肋色爾

對這種不仁道的政策，雖有所改變，以

徙置俘虜的政策來代替 移置俘虜並

以其他民族來佔居原地，也是人類歷史

上的創舉 但他對征服世界的野心始

終未變。這種創立世界王國的夢想，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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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亞述直接傳授給巴比倫人，再傳給波

斯人，後更傳給亞歷山大的希臘大帝

國，再下傳至羅馬大帝國，但都沒有成

功。

776 E巴郎﹝E巴辣罕l
Abram, Abraham 

亞巴郎按字源屬阿加得語，意即

「愛父親」’後來天主給他改名叫亞巴
辣罕，意即「萬民之父」（創 17:5 ）。過

去學者多按西方閃族語言將“Abram”讀

起“Abrim”，意即我父被舉揚，不過若

考之時間問題，亞巳郎一詞應按上述的

阿加得語字源解。亞巳郎生於加色丁人

的烏爾城，即後世舉世聞名的古巴比倫

境內，約在公元前 2000 年左右。其父

名特辣黑。亞巳郎跟隨父親離開鳥爾到

了哈蘭，是否在天主明顯的召喚下不得

而知，但一定在天主暗中措施下（蘇24:

3 ）。特辣黑享年二百零五歲，死於哈

蘭（創 l 1 :32 ）。亞巴郎在哈蘭首次得了
天主明顯的召喚，叫他離開他的故鄉，

他的親族，到天主指示他當去的地方。

亞巴郎立即聽從主的召喚，帶了妻奴及

他的娃子羅特到了客納罕地，也即日後

的巴力斯坦。當他來到舍根時，天主就

顯現給他說：「我要將這地方賜給你的

後裔（創 12:3 ），亞巴郎在那裡築了一

座祭壇為祭靶天主。由舍根又來到貝特

耳，在貝特耳和哈依之間，也築了祭

壇。之後因該地遭了饑荒，亞巴郎便去

了埃及，並為了保全性命起見，叫他的

妻子權充他的妹妹（創 12:13 ）。由埃及

回來後，仍來到他先前住過的貝特耳和

哈依之間（部13:3 ）。後來因人口眾多，

便與他的娃子羅特分居。羅特選了約但

河平原，居住在索多瑪城﹔亞巴郎則遷

至赫貝龍，居住在瑪默勒橡樹區（創 1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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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14 章內記述四個王子敵對五個

王子的事，五個王子內有一位是史納爾

王阿默辣斐耳，過去史學家以阿默辣斐

耳即巴比倫著名的帝王哈慕辣彼（因而

來推斷亞巳郎在生的年代，但近代學者

已不贊同此說，不過並不因此便否定亞

巴郎不是公元前十九至二十世紀的

人）。在這一戰役亞巴郎為援救他的娃

子羅特，也曾加入戰圈，結果不只救了

他的娃子，同時也救了素多瑪和哈摩辣

諸王，所以當亞巴郎得勝歸來時，不但

受到索多瑪玉的歡迎，同時也受到撒冷

（即日後耶路撒冷）王兼大司祭默基瑟

德的歡迎和祝福。默基瑟德曾帶來了餅

酒，大約是為亞巴郎向天主奉獻了感恩

祭，因而默基瑟德成了默西亞君主兼司

祭的預像。而亞巴郎為多謝他，曾把所

得的戰利品十分之一獻給他﹔因而按聖

保祿所講默基瑟德的司祭品位，遠遠超

過日後為以色列人司祭的亞郎和肋未家

族的司祭品位（希 7:1-28)

天主雖曾一再向亞巴郎許下，要將

客納罕地賜給他的後裔（創 12:7 ﹔ 13:

14, 15 ﹔ 15:5-7,18 等），但亞巴郎八十

歲時，尚未有子息﹔因而他的妻子撒辣

按當時習尚（見哈慕辣彼法典 144-148

條）建議，使亞巳郎與他的解女哈加爾

親近，希望由她獲得子禍。果然、亞巴郎

由哈加爾得了一子起名叫依市瑪耳（創

16:15,16 ）。不過天主並不以牌女哈加

爾所生的兒子為立約的對象，因而給亞

巴郎另許下，他必由他的妻子撒辣獲得

兒子。那時亞巳郎雖已年近百歲，撒辣

也已九十歲，但因是天主的許諾，果然

成了事實。一年後在亞巴郎遷移至乃革
布地，定居在卡德士和叔爾之間時，撤

辣果然生了一個兒子，亞巴郎給他取名

叫依撒格（創 20: 1 ; 21:2-4) 
撒辣既有了親生子，便不容依市瑪

耳同依撒格同居共處，及共分家產，遂

迫亞巴郎將他趕走。亞巴郎在獲得天主

允准後，才將依市瑪耳和他的母親哈加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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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逐走，天主使依市瑪耳的後裔也成了

一大民族，即日後的阿拉伯民族。

在天主多次與亞巴郎顯現中，很重

要的一次，是天主與亞巴郎訂立盟約。

天主命亞巴郎先預備好祭物，即一隻三

歲的母牛，母山羊，公綿羊，把牠們剖

開分為兩半，相對地擺列著，及另加一
隻斑鳩和雛鴿，不需剖開，末後有一奇

妙冒煙的火由中間經過（創 15:9-17)'

按火多次是天主的象徵（見出 3:2 ﹔ 13:

21 ﹔ 19:18 ），只有火由中間經過，是表

示這盟約只是單方面的，即言天主必實

踐他對亞巴郎所許下的，即把從埃及河

直到幼發拉的河中間的土地，賜給亞巳

郎的後裔（創 15:18 ）。過後天主向亞巴

郎所要求的，即亞巳郎和他世世代代的

後代，凡屬男性都應受割損，為表示他

們遵守天主的約（創 17:9-13)

天主在與亞巴郎立約後，待他如同

朋友（依 41 :8﹔雅 2:23 ），把將要懲罰

索多瑪等五城的事，也預先告知他。天

主說：「我要作的事，豈能瞞著亞巴

郎」？（創 18:17 ）。亞巳郎因而滿懷依

恃之心，一再為素多瑪等城向天主求

惰，不幸索多瑪五城惡貫滿盈，除羅特

一家得救外，五城盡遭毀滅。羅特的妻

子因對該城仍留戀不捨，也同樣遭受了

毀滅（創 19:24-29)

天主在與亞巴郎立約之後，又用另

一方式來考驗他，即命他祭殺他由撒辣

所得的唯一兒子，依撒格。亞巴郎竟毫

不遲疑地遵命到天主給他所指定的地方

摩黎雅山上，要祭殺他的獨子，但最後

~天主所阻﹔不過因亞巳郎對天主這樣

慷慨，絕對服從，深得天主的歡心，是

以天主對亞巴郎說：「我指自己起誓，

因你作了這事，沒有顧惜你的獨生子，

我必多多祝福你，使你的後育繁多，如

天上的星辰，如海邊的沙粒，．．．．．．地上

萬民要因你的後裔蒙受祝福，因為你聽

從了我的話」（創 22:16-18)

過後，亞巴郎的妻子，一百二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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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因年老力衰，死於赫貝龍，亞巴郎

就由赫特人厄斐龍以四百「協刻耳」銀

子在瑪革培拉對面買了一塊地，即瑪默

勒，就在那地的一個山洞內，埋葬了

她。這地也就成了亞巴郎在客納罕所得

的第一塊永久屬於他，成為他的產業的

地。

撒辣死後，亞巴郎使計劃為他的愛

子依撒格娶妻成家，因怕客納罕地的女

子會影響依撒格的信仰，遂打發他的一

個老年僕人到他的老家納屬爾城去，為

從他的親族中，找一女子作依撤格的妻

子。結果在天主暗中助佑下，一切得以

如願以償，找得了亞巴郎的娃孫女黎貝

加，一個德容兼美的女子，作依撒格的

妻子（見創 24 章）

亞巴郎在為依撒格完婚後，又續娶

了一妻，名叫刻突辣，由刻突辣又生了

五六個兒子，他們後來成了東方某些民

族，如米德揚族的始祖。

亞巴郎活至一百七十五歲時，也因

年老力衰，與世長辭。依擻格就把他埋

在瑪默勒山洞內，即同撤辣埋在一起。

從上述亞巴郎的小史看來，他是天

主所特選的人，為預備天主來日救贖人

類之工程，使他成為一大民族（以色列

民族）的先租。的確，日後以色列民族

無不以稱亞巳郎為父，自認為亞巴郎之

後裔為最大的光榮（見出 32:13 ﹔ 33: 1; 
申 l :8﹔路 l :55,73﹔瑪 3:9﹔路 3:8﹔若

8:31-39) 

從亞巴郎方面，他之所以偉大而稱

為義人，是由於他對天主的絕對的信德

（創 15:6﹔希 l 1 :8,9 ），以致稱亞巴郎為

「信德之父」’聖保祿引伸這一意義，

凡對天主有信德的人，才是亞巴郎的子

孫（迦 3:6-9﹔羅 9:7 ）。其次亞巴郎不

只有信德，而且因信德也修行了其他不

少美德，如愛德：愛天主，愛人。愛天
主表現在對天主絕對地服從（創 22:2-

12 ）﹔愛人，~索多瑪等城出征（創 14:
14-16 ），後又為該城向天主求情（創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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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3 ），收留旅客等（創 18 ：卜8)

因了亞巴郎一生勤修上述諸德，故

在全部聖經內幾時提及亞巴郎，都是異

口同聲地稱揚他：稱他為「天主的

人」’「天主的僕人」（申 9:27﹔詠 105:
6,42 ），「天主的朋友」（依41 :8﹔編下

20:7﹔達 3:35﹔雅 2:23. ）﹔稱天主為亞

巳郎的天主（出 3: 15 ）﹔末後還有另一

稱呼，即稱亞巴郎為「萬民的大父」（德

44:20 ）。

見 2359 撒辣，撒辣依、 805 依撒格、 824

依市瑪耳、 l 113 信德，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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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8 E伯爾
Abel 

亞伯爾有「氣息」或「兒子」之意，

為亞當之次子，加音之弟，以牧羊為

生﹔因其為人正直（瑪 23:35﹔若~3:

2 ），行事常以信德為依歸﹔他向天主

獻了犧牲（希 l I :4 ）為天主所悅納，因
而引起了以農為生的哥哥加音的嫉妒，

將之殺害（創 4:2” 16 ）。創世紀作者寫

這段歷史是為說明人叛離天主後，人與

人之間便發生衝笑，甚至兄弟與兄弟之

間亦彼此為仇﹔並且是第一次說明原罪

的遺害 死亡。

教父時以亞伯爾為耶穌的預像。亞

伯爾是世界上第一個義人（瑪 23:5 ：，路

11:51 ），是第一個牧童，他所獻的祭獻

為天主所悅納。耶穌為新約中正義的化

身（耶23:5,6 ），又是善牧（若 1O:11 ) , 

並且是總司牧（﹛白前5:4 ）。他向天父自

作犧牲，為聖父所悅納。亞伯爾因了嫉

妒為兄弟所殺，基督亦因嫉妒被交付於

比拉多（瑪27: 18 ），為其同胞所殺（羅

9:4,5 ）。亞伯爾的血向天喊冤，以報血

仇（創4: 10 ），基督的血亦向天父呼喊，

卻是為人求情，使之與天父和好（希12:

24) 

779 亞毛斯

Amos 

此名大概是阿瑪責雅的縮寫，意謂

「上主支持了」或「上主擔負了」。

小先知中的第三位，家居猶大的特

科亞（亞 I : 1 ; 7: 12 ）。關於他的家世我

們所知很少。特科亞之名至今猶存，在

耶京之南二十公里處，距白冷約有十公

里。地勢高峻，出產很少，人民多以遊

牧為生。這也便是先知本身的職業（亞

7: 14 ）。除此之外，他也是種種野無花

果的人（亞 7:14 ）。既然在特科亞無農

作物可言，故此很可能先知在其他地方

有其田產，甚至可斷言是出於小康之

家，因為聖經上謂他有自己的羊群，及

自己的田產。先知本生於南圖，天主卻

召令他去向北國以色列宣講（亞7: 15 ）。

這時北國的君王正是雅洛貝罕二世（公

元前 783-743 年）。先知在北國的使命

限期，似乎很短，並且由亞 5: 18 ; 6: 13 
看來，似乎是在雅洛貝罕二世乘亞述帝

國及大馬士革衰弱之際，將國土大事拓

展及國勢日強之後，就在這經濟、文

化、政治的黃金時代，也就是在宗教道

德生活最低落的時期，先知執行了他的

任務。所以應在公元前 760 750 年間。

先知在北國各處奔走，大聲疾呼，斥責

皇家顯貴的奢侈生活（ 3:9 ; 4:1 ; 5: 10; 
6: 1 ），法官的不公不義（ 2:7 ﹔ 5:7)

及欺壓小民之作為（ 3:9 ﹔ 8:4-6 ），控告

商賈的失信違義（ 8: 5 ），及宗教的墮

落，格外攻擊在貝特耳、丹等地的宗教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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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2:8 ; 3: 14 ; 4:4 ; 5:5 ; 8: 14) 
終致遭受貝特耳的大司祭阿瑪責雅的污

辱、控告及驅逐出境。

從先知著作的文學方面看，亞毛斯

有他的獨立風格。他是一位虔誠坦率的

宗教家，在一切事上總以天主為依歸﹔

又是一位生活嚴肅的人，不善利用感

情，對一切惡事惡行，直言不諱，盡力

攻擊。明言上主對各民族的賞罰，只按

正義及道德的生活水準為憑，以不可避

免的毀滅來惘嚇北國以民，使其悔改。

上主高於一切，以民分文不值。故此聖

熱羅尼莫所說的「亞毛斯先知不善於辭
令」的評語，可能是正確的，因為都是

直言不諱。

780 亞毛斯書

Book of Amos, Uber Amos 

本書大致可分為三編：第一編描寫

上主為萬邦列國的審判者（ 1-2章）。第

二編預示以民將受的懲罰（ 3-6章）。第

三編記載有關以民結局的神視，並附加

達味王國復興的預言（ 7-9 章）

第一編（ I 2章）：除了題名（ I: 1 ) 

及導言（ I: 2 ）之外，立即發表懲罰阿
蘭、培肋舍特、提洛、厄東、阿孟、摩

阿布、猶大及以色列的神諭（ 1:3-2:

16) 
第二編（ 3-6章）：包括有五個相反

以民的神論，其中三個是以「你們應

聽」作開端（ 3: 1; 4:1 ; 5: 1 ），兩個以

「禍哉」開始（ 5: 18 ; 6: 1) 

第三編（ 7-9 章）：有五個神棍，

即：握災（ 7:1-3 ），旱災（ 7:4-6 ），鉛

垂線（ 7:7-9 ），一僅熟果（ 8:1-3 ），聖

所被破壞的神視（ 9: 1 8 ）最後附加一個

復興的預言（ 9:9-15) 
著作的時代：本書所陳述的神論及

神視大致都是出自作者的手筆，這是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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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公認的，但是曾有後人置手其間，

亦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全書之敘述有稍

示紊亂的跡象，這可能是先知弟子之所

為。有人以為本書的最後定版時期應在

充軍之後，因為在懲罰提洛的神諭中，

提到他們出賣猶大人的罪過（ 1:9,10)•

這是在耶京被毀滅以後的事（公元前

586 年之後）

781 E納斯

Annas 

此名是阿納尼亞的縮寫，意即「天

主是慈祥的」，他是猶太人的大司祭（公

元 6-15 年），為季理諾總督所委任。其

勢力如此之大，影響力如此之深，竟使

他的五個兒子及女婿蓋法先後都任大司

祭之職。聖經上三次提到他的名字：路

3:2 若翰之出現。若 18:13,19-24 審問耶

穌，宗 4:6 審判伯多祿及若望。

見 62 大司祭。

782 亞細E

Asia 

聖經上的亞細亞是拍下列地區而

(1) 敘利亞帝國色霎苛朝代的版圖，即

自赫肋斯朋特至印度河（ Indus ）及

雅克撤特（ Jaxartes ）一帶，亦即

包括整個前亞細亞，（現今的土耳

其、伊朗、伊拉克、阿拉伯、敘利

亞、約但及以色列，小亞細亞（即

現今的亞洲半島向西，在黑海及地

中海東岸之間的地區）。安提約古

三世被羅馬人打敗後，將小亞細亞

一區割讓與羅馬（ 1J日上8:6 ﹔ 12:39﹔

13:23：、加下 3:3 ），但此區仍被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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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亞細亞。

(2) 是羅馬帝國的一行省，由地方總

督來治理，包括培爾加摩最後君

王阿塔路三世的士地，及米息雅

( Misia ）、里狄雅、加黎雅及夫
黎基雅（ Phrigia ）地方（宗全書羅

16:5：，格前 16: 19﹔格後 l :8﹔弟後

I: 15﹔伯前 l :I ﹔默 l :4, 11) 
(3) 是上述地區的沿海地方，夫黎基

雅除外（宗 2:9)

783 E細亞省省長
Asiarchs, Asiarchae 

亞細亞省省長，是羅馬行省的官職

名，此官銜之存在可以當時的古文學、

錢幣及墓石來證明。他的權限是一年

制，但可保存此名至死。故在一城可有

數位亞細亞的首長存在。他的職務是督

促及管理對羅馬現任皇帝的服從及羅馬

女神宗教的敬禮，亦是羅馬行省會議的

主席，主持行省內每五年一次的運動大

會。聖保祿在厄弗所遇見的暴動，因與

宗教有關，故「亞細亞的首長」（保祿的

朋友）有權干涉（宗 19:31)

784 E北底E
Obadiah, Abdias 

見 785 亞北底亞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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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北底亞是依拉丁音譯的，依原文

應作「放巳狄雅」’意即「上主的僕

人」。
亞北底亞是十三小先知之一，大概

與厄則克耳先知為同時代人物。亞北底

亞書是舊約全書中最短的一本，共二十

一節﹔內容是詛咒厄東民族，且預言他

們必將滅亡的神諭（ 1-9 ）﹔並說明這民

族將受懲罰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在猶大

被圍攻的時候（公元前 586 年），曾與

巴比倫的軍隊聯盟，來攻打耶路撒冷，

虐待了選民，並佔領了猶大國的南部

( I 0-14 ）﹔最後先知預報厄東與萬民將

在「上主的日子」受審判，被榜的以民

必將歸國復興（ 15-21)

786 E肋路亞

Hallelujah, Alleluia 

舊約和新約禮儀上的一種歡呼。其

意是請你們讚美上主！就要日「阿們」「賀

繳納」兩句一樣，常應用在教會的禮儀

上。

在舊約中，除了多 13: I 8 外，「亞
肋路亞」只見於聖詠集，或在開端，如

11 l ; 1 12﹔或在末端，如 104; 105﹔或

閱端末端兼而有之如 106 。

在新約中祇見於默 19: 1-6 。

見 l 158 哈肋耳。

787 亞美尼亞

Armenia 

由許多古來的文件上已證實，亞美

尼亞就是阿辣辣特區（並非諾厄停船落

地的那座大山，見創8:4 ）。此區多山，

位於亞述之北。在耶肋米亞先知時代，

它是一個獨立主圍。先生日曾號召阿辣辣

特、明尼、及阿市革納次王國，一同向

巴比倫進攻（耶51 :27 ）。散乃黑黎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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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子為了奪王位，將父親殺死之後，逃

往此區（列下 19:37﹔依 37:38 ）。阿辣

辣特原是，烏辣爾突人的王園，他們所講
非閃語，而是自己的烏語。考古學家們

曾發現了一些古模形文，是以此語寫

成。

788 E歷山大
Alexander 

人名，意謂「人之保護者」。在聖

經上名叫亞歷山大的有：

1 亞歷山大大帝

大亞歷山大大帝（加上 1: 1 ），生於

公元前 356 年，卒於 323 年。亞氏為馬

其頓王斐理伯的兒子，少年時曾拜亞理

斯多德為師，熟讀希臘文學，尤酷嗜荷
馬的易利亞德史詩。到了十八歲，在革

洛乃戰場上表現了他的英雄氣概。兩年

後，其父逝世，二十歲的亞氏遂登極為

王，即刻履行其父的遺志﹒「遠征波

斯」。他的父親斐理怕的遠征，祇是向

波斯報復，而以此團結所有希臘的民

族，但亞氏這次「遠征波斯」已擴大了
其志向，等於把希臘和亞洲的文化統一

起來。身為大將軍的亞歷山大所崇拜的

人物，就是易利亞德中最大的英雄阿基

列﹔可是身為希臘文化傳播者的亞氏沒

有先師可仿，只深信神明委任他負起一

種偉大而特別的使命。公元 334 年，他

解救了小亞細亞海岸的希臘城芭於波斯

人的控制下。 333 年在依索斯附近擊敗

了波斯皇帝達理阿三世。 333-331 年征

服了排尼基和埃及，建築了亞歷山大里

亞城，作為希臘文化和商業的中心。他

既看到背腹都無敵人，於是前去遠征波

斯，在高加默拉戰場消滅了敵軍，然後

揮軍進入印度，直到印度河，一路所向

無敵，如入無人之境。無奈，由於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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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服，亞氏所帶的軍隊患了熱症，很快

傳染全軍，己再無力從事戰爭，於是亞

氏只得回到巴比倫，進行組織如何統治

龐大帝國。在那光榮的大城裡，亞氏由

於所患的熱症日益嚴重，終於不幸，於

公元前 323 年 6 月 13 日與世長辭，死時

亞氏年僅三十三歲。亞氏正如他所崇拜

的阿基列，有時非常殘忍，如他對底比

斯和提洛等城所施行的懲罰，是絕對過

份的。他把波斯波里城完全焚燒，把自

己最大的將軍，而且也是他最知己的好

友帕默尼雍（ Parmenion ）也暗殺了。在

他醉酒時曾親手刺殺了另一個好友格黎

托。這類殘忍的事都是偉大亞氏的污

點。亞氏所有好的一面，如對波斯政府

的人員，很慷慨大方，屢次饒恕他的敵

人，在戰爭中也努力對敵人保持正義。

可是亞氏的戰功在他死後隨即消逝了。

祇有亞氏在文化的建設和發展，不但在

當時對世界起了巨大作用，甚至有些直

到現在還有影響！這些文化上的偉業，

特別是誘導人類趨向統一方面發展，最

有力的工具就是亞氏所推行和擴展的大

希臘文化主義。

2. 52歷山大厄丕法乃
即亞歷山大巴拉（ 1J日上 10 ）。在聖

經裡提起或暗示亞氏的地方，有加上 l : 

1-8﹔達2:33 40; 7:6-23 ; 8:5-8,21 ; l 1: 

13 。若瑟夫（ Ant. Jud. XI 8,4-5 ）說亞

氏來到耶京，進入聖殿崇拜天主，因為

他曾在夢境中聽到天主的話。其他許多

塔耳慕得關於亞氏所記載的故事，一般

皆屬於民間故事，不能當作歷史的文件

看待。

見希臘、希臘主義、色妻苛王朝、

拉苛王朝。

3. 基勒乃人西滿的兒子E歷山大
基勒乃人西滿的見子，亞歷山大，

他的弟兄名叫魯富（谷 15 :21 ）。瑪爾谷
福音是為羅馬教會而寫的，他在上面隨

筆提起了他兩兄弟的名字，無疑地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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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倆為羅馬信徒所認識。保祿在羅

16:13 問候魯富一也許亞氏當時不在

羅馬，或已死去？ 和他的母親，並

稱她為自己的母親﹔很可能是保祿以前

在耶路撒冷聖京曾住在她的家裡，而她

以愛子的心情愛護了保祿。按偽經《伯

多祿和安德肋大事錄﹜記載，亞氏和魯

富是那位大宗徒的門徒。厄放狄約
( Evodius ）以苛仆特語所寫的偽經聖母

升天錄，也把亞氏和其兄弟魯富與伯多

祿及安德肋聯合，且晴示兄弟二人屬於

耶穌的七十二門徒，在主耶穌升天以

後，他們與聖母瑪利亞、撤羅默和約安

納一起生活。見西滿（息、孟）條。

4 厄弗所的猶太人
宗 19：刃，34所提及的亞氏，是當厄

弗所城因銀匠事件而引起的騷動時，為

猶太人所推舉出來的發言人。

5. 背信的信友

保祿在弟前 1:19,20 提及依默納約

和亞歷山大說．「他們竟檳棄了良心，而

在信德上遭了船破之災」’換句話說，他

們背棄了信德。這位亞氏大概與弟後4:

14 所說的銅匠亞歷山大同是一人。

6. 大司祭家族的E歷山大

宗 4:6 所提及的這位亞歷山大是大

司祭家族的人。有的學者以為這位亞氏

是准羅哲學家的弟兄，是住在亞歷山大

里亞城的猶太人的領袖 （Ant. Jud. XVIII 

8.1 ），有人以他是大司祭亞納斯的兒子。

789 亞歷山大巴拉
Alexander Balas 

亞歷山大巴拉在瑪加伯上 10: 1 名為

亞歷山大厄丕法乃。

亞歷山大巴拉（亞歷山大厄丕法

乃）為色霎苛王朝第十一位君王（ 150 
145 年），不知何時何地誕生。有些歷

789 - 790 

史家說他是斯米納城出生的。因他酷似

安提約古厄丕法乃’遂自稱為他的兒

子，企圖向德默特琉第一搶奪敘利亞的

王位。在公元前 153 年（敘利亞時代

160 ），他開始攻打德默特琉。德氏怕

猶太人和叛變者聯合，便賜與以民的首

領約納堂徵募軍隊的權柄，且把在耶京

堡壘內拘留為人質的青年交還給他。巴

拉為打倒德氏的計劃，遂立約納堂為大

司祭，稱他為「君玉的朋友」’並送紫

袍和金冠給他。約納堂聽了民眾的意

見，擁護巴拉。的0年，巴拉與德默特

琉交戰，德氏在戰場上陣亡，巴拉遂正

式登極為主。同年巴拉娶了埃及王仆托

肋米的女兒克霎帕特辣為妻，講約納堂

到仆托肋買參加婚禮，賜他紫袍，並立

他為將軍和民長。可是一登王位，巴拉

就灰心喪志，完全腐化。由於德默特琉

的兒子德默特琉二世，借助於切肋敘利

亞的總督阿頗羅尼，向巴拉宣戰，巴拉

的同盟者約納堂擊敗了阿頗羅尼，因此

由他獲得了厄刻龍城。可是約納堂的勝

利末全然拯救巴拉，因為巳氏的岳父，

利用給他的女兒克霎帕特辣雪恥的名

義，乘機佔領了巴力斯坦，率領大軍在

安提約基雅城附近打敗巴氏。巴氏逃往

阿拉伯，而阿拉伯族長匣貝狄耳斬了他

的頭，送給巴氏的岳父仆托肋米，三天

後仆托肋米也死了，他所留於堡壘中的

埃及兵也被本地人殺死﹔因而德默特琉

二世登上了王位。事見加上 10: 1 ; 11: 

19 。

見 2332 德默特琉、 1274 約納堂。

790 亞歷~大里亞
Alexandria 

城名，為亞歷山大大帝於公元前

331 年所建，右靠默勒放特湖，前面朝

向地中海。亞氏企圖使這座新域，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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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計劃的，那廣大希臘化的帝國商業

和文化的中心。亞氏的美夢完全實現

了。一位學者（ Brecia ）曾說．亞氏無疑

堪稱為「大」，可是我不知道是因著他

的遠征戰功，或是因為他建立了亞歷山

大里亞城。從這句話顯示出亞城在文化

史上的重要性。不過此城的重要性於建

立後的幾十年更為顯著。因為亞城成了

東西交通的要道。拉哥王朝即以此城吉普

其帝國的京都，且在不停地擴建。公元

前30年，埃及成了羅馬帝國的行省後，

亞城的商業更為發達，她的華麗真達到

了頂峰。假使現代的人能夠回到奧古斯

都時代而去遊歷亞城，他必要稱讚不

已。亞城的碼頭總是停滿了各國的船

隻。長七里的水路，未端矗立著一百多

米高的燈塔，在燈塔右邊挺立著羅馬總

督的宮殿，此外戲院、凱撒神殿、色辣

丕斯廟宇，也是亞城的名勝。可是她最

珍貴的建築物乃是博物院和圖書館。這

座圖書館在奧古斯都時代已收藏了四十

萬本書，到第四世紀末，書的數目達到

七十餘萬冊。博物院，一方面是一個古

代美術品的寶藏，另一方面相似現代的

一座大學。學生從羅馬帝國各地到這博

物院來研究數學、科學、醫學、文學、

語言學、天文學等等。

猶太人最早匯集亞城。若瑟夫說：

自從亞歷山大里亞建立之日，即有猶太

人住在這座新城裡，在其中並有自己的

地區。猶太人即在此城把舊約譯成了希

臘文（七十賢士譯本）。此外又以希臘

文寫了許多書籍，一方面為自己辯護，

男一方面為在異教民間宣佈唯一神論的

真理。在這些以希臘文寫作的猶太作者

中，最有名的乃是與耶穌同時的准羅。

亞城的猶太人在耶路撒冷有自己的

會堂（宗6:9 ），並且每逢大慶節日，不

少猶太人由亞城到聖城去過節﹔見宗2:

1-13 
按照一種古代的傳說，第一個在亞

城宣傳耶穌福音的是聖史馬爾谷。宗

454 

八畫

18:24; 19: 1 ﹔格前 1: 12 ﹔ 3:4-6 等處所

提及的傳福音者阿頗羅，即生於此城。

約在第一世紀末及第二世紀初，在亞城

興起了一個很危險且很有勢力的諾士斯

派，聖教會主面反抗此一學派，在亞城建立

了第一座神學院（ Didaskaleion），龐特諾

( Pantenus ）、克肋孟（ Clement）、尤其是

奧利振（ Origen），即是這座書院最大的

光榮。奧氏在此書院效法准羅以寓意法

來講解聖經，並效法該書院的批判學

家，寫作了那偉大的著作，舊約的六欄

本。

見2093 聖經解釋學、 1442 埃及、 2564 羅

馬、 6七十賢上譯本、 1751 准羅。

791 E歷山大辣（女主）

亞氏的希伯來名叫撒里納（或撒羅

美，或撒耳瑪），她的丈夫雅乃烏斯死

後，繼位為猶太民族的女王（公元前

沌，67 ）。除了公元前第九世紀中的阿

塔里雅太后外、亞氏是猶太民族唯一的

女玉。她的歷史見於若瑟夫 （ Ant. Jud. 
XIII 16 ），猶太經師的作品和錢幣學。

她一登位，即依照先夫的建議，擁護法

利塞黨人，而疏遠撒杜塞黨人，使法利

塞黨人的代表參加國家公議會﹔法利塞

黨人未免向他們的敵人撤杜塞黨人欺壓

過甚，使得撤黨人不得不推舉女王的兒

子阿黎斯托步羅，帶領幾個撒黨要人在

女王座前抗議。女王憑正義處理，而使

兩黨暫時妥協。女王的弟兄西孟本協塔

黑（ Simon ben Satah ），對亞氏的內外
政策，無疑有好的影響，然而女王的成

績應歸功於她的德行、正義和仁慈。法

利塞黨人一向稱讚亞氏，以她與達味和

撒羅滿相媲美。但是當她臨終前說了一

句話：「我已不能再管國事了」’表示

猶太國那時的環境：南方有帽起的納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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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人，北方又有羅馬大將路雇羅

Lucullus ），而自己的兒子又缺乏勇氣

處理大事。
這一切都預示將有一場不可抵禦的

暴風雨來侵襲猶太，阿斯摩乃王朝將要

消滅。不久，享壽七十三歲的亞氏逝

世，她所恐懼的事不幸地一一都實現

了。但是直到現代，猶太人仍很羨慕而

記念他們的「賢德的女王」。

見 1064 阿斯摩乃、 792 亞歷山大雅乃為

斯、 1094 阿黎斯托步羅、 924 法利塞。

r’ e Au n a x e 
斯

ι
且
個
M

I
υ
m
 

＃
E

刮
目

『
訓
”a呵
，

E
U

占
人
W
S

E
E

」
『
A
U
H
u

a
H
H
H
n
H且
U

－Z
區
，
已
司d
q
d

EEhuxn 
亞
的
伽

呵
，ι

nHU 7, 

雅氏為若望依爾卡諾的兒子，繼承

他的哥哥阿黎斯托步羅為王（公元前

103-76年），且娶撒里納→她的希臘

名為亞歷山大辣 亡兄之妻為己妻。

雅氏為王二十七年，圍內國外不斷發生

戰爭，許多次失敗，但因在敘利亞的色
霎苛王朝和埃及的拉苛王朝業已衰弱，

尤其是由於亞歷山大里亞城的猶太人在

拉苛朝廷很有勢力，所以猶太民族非僅

未喪失她的獨立，而且在雅氏時代，領

域逐漸擴張。雅氏的內政無道，一生反

對法利塞黨而依賴撒杜塞黨。因此不但

沒有獲得民心，反而祇得到人民的憎

恨，甚至雇外國傭兵來鎮壓自己的百

姓。有一次他竟將八百人在他和妻妾面

前，當他們宴飲時釘在十字架上。這種

殘忍無道的事，使人民極為恐懼和痛

恨，所以有八千人離開本國而他往。在

他們當中一部份遷往大馬士革，在那裡

建立了大馬士革盟約社圈。

按若瑟夫記載 （ Ant. Jud. XIII 13-
15 ），雅氏在逝世前，曾勸勉妻子亞歷

山大辣女王和法利塞黨修好，承認自己

的內政完全失敗。

這位暴虐、勇敢、頑固的君王，就

其國士來講，是擴大了，但事實上卻喪

失了國家的元氣：過不久羅馬大軍入侵

( 63 年）佔領了全猶大。

見 588 色霎苛一世、 64 大馬士革文件、

791 亞歷山大辣女玉。

793 使者

Messenger, Angelus 
見 192 天使。

794 來臨﹝再來﹞

在希臘文化上是有特殊意義的，它

尤其指某神的光臨或某帝王的駕臨而

言，並不是普通的來到或來臨。新約本

著希臘文化的這個固有觀念，用以專指

「上主的來臨」（得前 2: 19; 3: 13 ; 4: 15 ; 
5:23 ﹔格前的：23﹔瑪24汀，27,37,39﹔雅

5:7,8；伯後1: 16 ﹔ 2:4,14﹔若一2:28) , 
祇有一次是指示假基督的來臨（得後 2:

8, 9 。注：思高譯本正確地譯作「來

到」）。

在舊約時代先知們曾經不斷地報告

「上主的日子」的來臨，達尼爾更強調

「人子」的來臨（達 7: 13 ）。這種觀念亦

進入了新約中：「天主的國」業己來臨
（谷 l : 15 ），救援已到（格後 6:2 ），時

期己滿（迦4:4﹔弗 I: 10 ），末世在即等

（格前 10: 11 ）﹔並且在新約時代的祈禱

中，「主的來臨」成了當時祈求的對象

之一：「吾主！來吧！」的阿刺美文

“Maran atha”禱詞，竟成了希臘化的呼
求（格前 16:22)

主，耶穌的出現共有兩次：一次是

於白冷的降生，第二次是在世界的末

日。雖然聖教會，尤其教父們，不時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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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次的出現，都稱作「來臨」，但在新

約上似乎各有其專用的術語﹒即將第一

次的出現稱為「顯現，顯示」’第二次
的出現稱為「來臨」（更好說是「駕臨」

或再來）

聖保祿更清楚地刻劃出主來臨時的

種種步驟：天使吶喊，號聲大作，隨從

出現，興高彩烈的，他戴著尊貴的冠

冕，披著偉大的光榮，聖人們圍繞著

他，死人們復活起來前往迎接，在天空

雲彩中與他會合，其後就是公審判的出

現（得前 4:13; 5:1 l﹔格前 15:23-28 ）。
但是耶穌何時再來這個問題，卻的

確使初期教會的信徒恐慌不安﹔保祿甚

至相信他自己在未死之前，就可能見到

主的來臨（得前 4:15-17﹔格前 15:51-

52 ）。不過，保祿也不得不承認，主來

臨的日期是在不知之數。故此時時應當

提高警覺，恆心等候，猶如防備盜賊。

現在是耐心等候的時期，是受苦受磨難

及試探的時期，在這個等候的時期中，

應照常工作。他自己也繼續傳教，建立

教會，努力不懈，又似乎主的來臨並非

是迫在眉睦的急事似的。當得撒洛尼的

教友們為了主來臨的事走、志不安之際，

保祿給他們指出了兩個主將來臨的確切

徵兆：背叛教會及假基督的出現（得後

2:8-10 ）。上述保祿的道理與福音上的

思想是一致的：「至於那日子和那時

刻，除了父以外，誰也不知道，連天上

的天使和子都不知道」（谷 13:32﹔見瑪

24:36﹔伯後3:8-10 ）。其實，按照保祿

及福音的道理，主耶穌來臨之遲早及何

時來，都是無關重要的，最主要的是應

當時時醒嬉振作，「將你們整個的靈魂

和肉身，在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來臨時，

保持的無瑕可指」（得前5:23﹔見得前5:

1-11 ）。默示錄亦以等待的心情，以祈

禱的方式作全部聖經的結尾：「主耶

穌，你來吧」！（默 22:20 ）。

由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的確，

新約時代的教會，好似在以不安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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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著耶穌的即將來臨，有不少的語

句，好似在指示主的來臨己指日可待﹔

但是，這種心情的流露，以及急切的希

望，究竟有什麼真正的意義及價值，學

者們各有自己的看法及解釋。不過無論

如何，熱切等待及關心耶穌再來的心

情，對整個教會的信友們來說，是有重

大意義及價值的，因為它使信友更專心

致力於上主的事務，更以希望及愉快的

心情，來善度此生，更以完全依恃及愛

慕的心情，來準備及淨化自己的心靈。

見418 末世論、 650 吾主，來吧！

795 侍衛

Messengers, Lictores 

是羅馬帝國時代，君王宮長們所用

的一些下級僕役。他們的職務是當這些

有官階的人物出遊時，應在前面持斧

餓、棍棒、儀仗開路，並大都是由下級

的人民中，或由獲得自由的奴隸中選

出。宗 16:35,38所說的侍衛，只持有儀

仗，而無鎖斧，因為鎖斧、棍棒、儀仗

只有羅馬京都的待衛才有。

796 供桌

Table, Mensa Propositionis 

以民為敬禮天主在聖所內所用的桌

子。關於這桌子的構造，以及用途，出

25 :23 30有詳細的描述。由這段記述可

知，供桌除為放盤、碟杯，和丟面奠祭用

的爵外，最重要的是為擺供餅，這供餅

只准司祭而不准其他一般人吃（見瑪12:

4﹔撒上21:5-7 ）。這供桌按天主給梅瑟

的指示，應放在至聖所前面靠北的地

方，面對燈台（出 2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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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7 供餅﹝餅l
Bread of the Presence, Panis 
Proposition is [Bread, Panis] 

見 796 供桌、 2536 供餅。

798 依賴

Trust Fiducia 

在神學上的定義是：無畏無懼及絕

對有把握地獲得某一種恩惠的期望。依

賴的基礎是天主的忠誠，因為他既許必

踐：誰依賴上主，從不蒙羞（詠 22 ：狄

德 2: 1 1，達 3:40 ）。因此，依賴及期望

是有密切的闢係的，在拉丁通行本上更
混為一談。

1. 舊約
「依賴」是對天主信任的主要成

份，誰信任（信仰）天主，就一定要依

賴天主及聽他的命。有時依賴天主的原

因，是因為天主是大能有力的，因為他

是「馨石」、「城堡」、「避難所」（詠

31:2-7﹔依 26:4 ）。有時因為天主是仁

慈憐憫的，他會救我們出於水深火熱之

中（詠曰： 10, 1 l ﹔智 12:22 ）。但是在舊

約的範圍內，以及以民的初級宗教智識

中，依賴的目的或所求，大都更傾向於

現世的財物及勢力。天主向以民許下了
民族的眾多，土地的廣闊，國勢的強盛

及主權的自由等，因此，以民就基於天
主的這一許諾而期望、信賴及依賴。雖

然如此，舊約卻也清楚地指出了對天主

依賴應有的態度，力斥過於對人力的奢

望（詠 20:8 ：，耶 17:5 ），卻讚賞以愛情

及謙遜的心情寄於上主的依賴，猶如兒

子之依賴父親（詠 62:6)

2 新約
只有在接受了新毆示的新約時代，

「依賴」才正式的獲得了它真正的意
義。它的目的不再是現世的物質，而是

797 - 800 

與現世財富勢利完全相反的神性恩惠

（若4: 10 ）。人應信賴耶穌的話，直至世

界的末日。耶穌自己有時也提醒人應依

賴他（瑪依2﹔谷4:40 ﹔ 6:50 ）。保祿將

依賴及期望緊緊連合在一起（格後 1

9,10﹔希3:6 ），因為教友應信賴耶穌的

話，及期望他的再度來臨，而獲得賞報

（哥 1:27 弟前 l : 1 鐸 2: 13 ）。信友應該堅

信不移的依賴天主，實行圓滿的愛德，

並確知一定會獲得自己靈魂的救援（若

一 4: 17) 

耶穌責斥人對現世物質的過於憂慮

而缺乏依恃天主的心情 (.f,馬 6:25-34 ）。

保祿亦譴責教友們的過度掛慮世事（格

前7:22-35 ），因為這種種過於的憂慮掛

心，阻止天主的聖言在人靈魂上開花結

果（瑪 6:25 34; 13:22) 

見 659 希望，望德。

799 依辣

三個人名，原文有「小驢」之意。

(1) 是達味時代的司祭，雅提爾人

（撒下 20:26 ），被列為達味的重

要官員。此處「司祭」一詞可能是

「輔相」之意。

(2) 依刻士的兒子，特科亞地方人，

是達味的勇士之一（撒下 23 :26 ; 
編上 27:9)

(3) 達味的勇士之一（編上 11 :40 ）。

800 依史

lshi, lesi 

聖經上的幾個人名，意思是「（天

主）施以救援」

(1) 是赫茲龍的後代，其父名阿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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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其子叫舍商（編上 2:31)

(2) 猶大支派的人，生子左赫特（編

上 4:20)

(3) 屬於西默盎支派的一位家長，生

子四人，四人皆為支派的首領

（編上 4:42)

(4) 是默納協支派河東地區的一位首

領（編上 5:24)

801 依貝散

Jibsam, lebsem 

人名，意謂「香料」’屬依撒加爾

支j辰，托拉的第五個兒子，是英勇戰士

家族的族長（編上 7﹔2)

802 依貝簣

lbzan, Abesan 

依貝贊作以色列的民長七年之久，

其名之意義不詳，出生於則步隆支派的

貝特肋恆，曾將自己的三十個女兒嫁給

外方人，並給自己的三十個兒子自外方

人中娶來媳婦（民 12:8,10 ）。

803 依弗大
Jephthah, Jephte 

人名，意思是「望天主拯救我」
是以民的一位民長，關於他的生平事

蹟，聖經有頗為詳細的介紹（民 11 章）。

生於基肋阿得地區，其母是妓女，故無

權承受家產，被逐出家外，遊蕩於托布

地方。因生性強悍善鬥，竟成為匪首。

此時以民因敬禮邪神之罪，十八年之久

受外邦敵人的壓迫，雖已回頭改過， P.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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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邪神敬禮，但仍需要有一位領袖出來

統率人民，攻打敵人，於是大家同意請
依弗大任以民領袖統帥。依弗大舊恨未

忘一被逐出家圖一於是在很苛刻的

條件之下 將終身為以民首領一答

應拒敵。

依弗大先以緩和的手腕同敵人一

阿孟子民一展開外交談判。此處很奇怪

地，談判的對象，又似乎是摩阿布人，

更提到摩阿布人的神明革摩士。學者們

大都相信，這種外在的矛盾，應是數個

歷史傳統混合的結果。外交政策既告失

敗，只有訴諸武力。於是依弗大招集人

馬，親赴基肋阿得的米茲帕，率兵去同

阿孟人交戰。在戰鬥開始之先，這位兇

勇強悍的將軍，竟向天主許下了一個糊

塗、無知而又殘忍的誓願：「若你把阿

孟子民交於我手中，當我由阿孟子民那
裡平安回來時，不論誰由我家門內出來

迎接我，誰就應歸上主，我要把他獻作

全嬌祭」（民 l 1:30,31 ）。果然，依弗大

全勝而歸，克復被阿孟佔去的城市二十

座之多，為以民雪去了恥辱，威風大振。

正當依弗大興高彩列地凱旋歸來

時，第一個出來鼓舞歌唱，載欣載奔迎

接英雄大將的，不是別人，卻正是他的

獨生女兒。依弗大一見，於是面色大

變，撕破衣服，痛聲大哭：「哎呀！我

的女兒，你真使我苦惱，太叫我作難

了！因為我對上主開過口不能收回」

（民 l l :35 ）。聖經上的這段記述，若我

們客觀地按字面解，只有承認依弗大將

女兒真的作了人祭，獻於上主，以民亦
每年對此事蹟悲哀追悼（民 11 :40 ），更

證明此說之無誤。自古以來有很多的學

者及教父們相信此說，就是近代的學者

中，主此說者亦頗不乏人。只有在中古

世紀的一些猶太經師，主張它並非真正

的人祭，而只是精神的祭獻：終身守

貞。不過這種論調似不能自圓其說。教

父們雖然都承認這種事實的殘酷，但另

一方面卻讚依弗大在他無知之中對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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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熱誠。我們知道依弗大所生活的時

代，是距今很遠的時代，那時以民惟一

神教的宗教倫理觀念，還很薄弱，尚在

萌芽的時期。故此我們不能以現在的倫

理觀念來評斷那時代人的作為。連聖保

替自己就曾稱讚了他的信德（希 l 1 : 

32 ）。誠然依弗大的無知洗脫了他的過

錯，卻毫未削弱他的信仰。

804 依辣得

人名，有「飛逝的」、「迅速的」意

思，是哈諾客的兒子及默胡雅耳的父

親，皆屬加音後代（創 4: 18) 

805 依撒格

人名，意謂「他笑」’是「願天主
笑」的簡寫，是以民的三位偉大聖祖之

一 亞巴郎、依撒格、雅各伯 亞

巴郎的第二子，亦是撤辣的獨子（創21:

1 7 ），是二人年老時所生的兒子（創 17:

17 ; 18:12; 21:16 ）。生於亞巴郎在乃革
布及革辣爾地方度遊牧生活時（創21: 1-

3 ），生後第八天行了割損禮，此時亞巳

郎正一百歲（創21 :4,5 ）。亞巴郎的正妻

既己生子，解女哈加爾所生的見子，在

撒辣的催逼及天主的指示之下，便被趕

出了家門（創21:9 21 ）。天主為了試探

亞巴郎的聽命，令他將獨生子獻於天

主，亞巴郎果然從命，中悅天主，在最

後一剎那，才在上主的安排之下，以一

隻公綿羊代替子作了全矯祭，很可能這

便是後來法律禁止人祭的根據（肋 18:

21 ）。此時依撒格已是一位年青力壯的

少年，因為他已可肩負為全矯祭用的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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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上山。聖祖們此時的定居之處，是貝

爾舍巴（見創 22 ）。依撒格既已成人，

亞巴郎打發僕人，回美索不達米亞的納

屬爾城去，給依撒格由自己的家族中娶

妻，終於娶了黎貝加為妻（見創24章）。

此時依撒格年已四十，由妻子黎貝加生

了兩個兒子：即厄撤烏及雅各伯雙生子

（創25:19-26 ）。此時發生了荒災，依撒

格全家遷往革辣爾居住。在這裡上主顯

現給他，並預許祝福（創 26:1-6 ）。在

此地果然天主大大地降福了依撒格，使

他年成豐收，奴牌成群，竟成了當地有

財有勢的人物，因而受人的嫉妒，故有

水井的糾紛，所掘的水井被人填埋。為

了避免麻煩，依撒格聽阿彼默肋客王的

忠告，遷往他處居住（創 26: 12-22) 

自那裡重返貝爾舍巴，天主再顯現給

他，保證會繼續降幅他。於是，在此為

上主修建了一座祭壇，以作記念（創26:

23 25) 
由於兩個兒子的性格完全不同，

格格不入，使依撒格受了不少的痛苦

（創 25:22,23 ）﹔再加上厄撒烏娶了兩

個本地赫特女子為妻，更使夫婦二人

傷心難過（創 26:34 ）。晚年，眼目已

瞎，還受到黎貝加及雅各伯的擺佈，

將長子應得的祝福，賜給了次于雅各

伯。雅各伯為躲避厄撤烏的報復，只

有逃難去哈蘭地方舅父拉班之家（創

27 章）

聖經上描述依撒格的歷史，沒有像

其他聖祖那麼詳盡，這可能是因為他是

一位安靜、忍耐、聽命、守己的人的原

故。他是亞巴郎及雅各伯之間的中間人

物，是上主祝福的繼承者，故此新約

中，不時將三位聖祖並列在一起（瑪 8:

11 ﹔宗 3: 13 等）。並稱讚他偉大的信德

（希 4:9 ），以他為教友們的預象，因為

他生自一位自由的女人（迦 4:28﹔羅 9:

7-13 ）。亦是耶穌祭獻自己拯救人類的

預象（羅 8:23﹔希 l 1: 19) 

見2420黎貝加、 1966雅各伯、 141 厄擻，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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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6 依沙依
Jesse, lsai 

見 2116 葉瑟。

807 依史雅
lsshiah /esia 

聖經上數人的名字，其意無法確

定，可能有「天主寬恕」（？）或「天主

實有」（？）之意。

(1) 屬依撒加爾支派，及托拉家族，
是依次辣希雅的第四個兒子（編

上 7:3)

(2) 是科辣黑的後代，在漆刻拉格地

方歸！煩了達味（編上 12:6)

(3) 烏齊耳的第二個兒子。烏齊耳是
刻哈特的後代，是一肋未家族的

族長（編上 23:20 ﹔ 24:25)

(4) 是屬於哈陵的子孫，充軍後聽厄
斯德拉的命令，將自己的外邦妻

子休掉（厄上 10:31 ）。

808 依貝肋罕
lbleam, /eblaam 

城名，意思是「民族的迷惑、敗

壞」。它雖然是位於依撒加爾支派地區
內的城市，卻被劃分給默納協支派。默

納協人未能將此城的土著客納罕人驅

逐，因此混合而居（蘇 17:11,12﹔民 1:

27 ）。猶大王阿哈齊雅在它的附近被耶

胡所殺（列下 9:27 ）。也是以色列王則

加黎雅的喪身之地（列下 15:10 ）。它在

編上 6:55 稱為彼耳漠，在友 7:3 稱為貝

耳瑪，亦見於埃及年鑑上。按考古學者

們的意見，它就是現今的貝拉瑪

( Belama﹜l ）廢址，在革寧（舊約的恩加

寧﹔見蘇 15:34 ）之西一公里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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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9 依加波得

人名，意思是「沒有光榮」’是丕

乃哈斯的兒子，及厄里的孫子。當厄里

及丕乃哈斯死亡，約櫃被堵肋舍特人劫

去的兇信，傳給他的母親時，正當她臨

盆生產，產生依加波得之後，使即死去

了。臨死前給子起名叫依加波得，意思

就是說：「光榮已遠離了以色列」（撒上

4:21 ）。他還有一位哥哥名阿希突布（撒

上 14:3)

810 依達斯貝
Hydaspes, ladason 

河流，當記載拿步高同阿法撒得的

戰爭時，同時與幼發拉的及底格里斯所

提及的一條河流（友 l :6 ）。為證實這條

河流，學者們有過不少的意見，其中最

為可靠者要算是：依達斯貝就是現今波

斯的刻爾哈（ Kerhah ）河，（古時亦稱

苛阿斯塔河）。這條河流全長六百公

里，灌溉古厄藍（友 l :6 ）地區，原來是

在波斯灣流注入海，現今則在撤特

( Satt ）地方與前面所提三條大河匯合入
海。

811 依德阿拉
ldalah, /eda/a 

城名，意謂「懸垂的」’是則步龍

支派東南的邊界城市（蘇 19: 15 ），就是

現今的胡瓦辣（ Huwwarah ）廢址，距貝

特肋恆僅二公里之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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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依杜默雅

古厄東的希臘羅馬名，雖然它的邊

界及領土與厄東並不完全相同。蓋拿步

高使猶大人充軍巴比倫之後，猶大地區

幾成真空地帶，厄東人毫不費力地北上

佔領猶大的南部地區，至赫貝龍一帶

（見亞 l : 1 l ﹔北 12 節﹔則 25: 12 ; 35: 

5, 10-15﹔哀 4:21 ﹔詠 137:7 ），而厄束

自己的原來大部份領土，卻由納巴泰人

所佔據（見依 34:5 ﹔ 63: 1 ﹔耶 49:7﹔拉

1 :2 ）。在色霎苛王朝時代，依杜默雅成

為一個行省，它在瑪加伯時代的總督，

為哥爾基雅（加下 12:32,35 ）。此時它

的領土竟自猶大邊界城貝特族爾（耶京

之南二十七公里處），擴展至培肋舍特

地區。公元前 129 年安提約古七世死

後，猶大首領若望依爾卡諾（ 1 3 5 -

105 ），征服依杜默雅地區，逼當地之

人領受害。損禮，以保性命。自此猶大同

依杜默雅的命運受著同樣歷史演變的支

配，雖然兩個民族（厄撒烏、雅各伯）

向來幾乎是水火不相容的（見創

25:22,23 ：，拉 1 :2﹔德 50:27 ）。自此依

杜默雅人開始參與猶太人的政治，尤其

是機智多諜的安提帕特，竟成為猶太首

領，依爾卡諾的執事，他就是大黑落德

的父親，給後者奠定了「黑落德王朝」

的基礎，而他們都是依杜默雅人。自公

元 67-70 年猶太戰爭之後，依杜默雅也
追隨猶太的命運消跡於歷史。

見 100 厄東、 2007 黑落德。

813 依科尼雍

小亞細亞古時的商業重鎮，以紡織

812 - 815 

堪稱士耳其的主要城市之一，位於中部

高原的邊沿。考古學者在此發現遠在公

元前 3000 年就有人煙的痕跡，曾先後

為赫特人、夫黎基雅人、波斯人、馬其
頓人、培爾加摩及羅馬人的城市。

保祿第一次遠行傳教時，大約於公

元46年，同巴爾納伯自安提約基雅被逐

後，來此城傳教（宗 13:51 ），有不少的

猶太人及希臘人回頭入教，但卻激起一

些猶太固執份子的嫉視，起而為難，宗

徒們只好暫避，前往呂斯特辣城傳教去

了（宗 14:1-6,19-22：，見 16:2 ）。可能保

禱第二次出外傳教時，曾途經此地，組

織及鞏固已建立了起來的當地教會（宗

16:4,5,6 ）。但第三次傳教時，一定來

過此地，是學者所公認的（宗 18:23 ：，見

弟後 3: 11) 

814 假里黎苛

lllyricum 

地名，只一次見於新約（羅

15: 19 ）。照傳統的解釋，是指示保祿宗
徒東由耶京西至依里黎苛的傳教地區範

圍。近來學者頗主張它不一定據有歷史

及地理的價值，不一定在指示保祿的確

到過依里黎苛，而只是在說保祿到處傳

教救人，宣講福音的廣泛活動（路

24:41﹔宗 11:8)
依里黎苛是馬其頓的北方地區，公

元前 35-33 為羅馬屬區，公元前六年被

分成數個不同的地區。

815 位默納約
Hymenaeus 

及羊毛為主要輸出品，它就是現今土耳 教會初期一位背教的教友，保祿當

其的科尼雅城，現有居民十三萬左右， 兩次提到他（弟前 l :20：，弟後 2: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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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厄弗所人，保祿謂已將之「交給

撤嬋」’意思就是開除了他的教籍（見

瑪 5:29 ﹔ 18: 17﹔若 9:22﹔格前 5:3 ）。

這種懲罰的目的在於使他回頭改過，

「不再褻潰」’意即不再宣傳異端邪

說。

816 依爾卡諾

Hyrcanus, Hircanus 

人名，是一位名托彼雅的後裔。依
爾卡諾是十分富有的人，曾將一部份財

產捐獻於聖殿，存於寶庫中。色霎苛王

非羅帕托爾聞知此事，心生貪念，於是

打發總理大臣赫略多洛，前往聖京摟取

此寶藏（加下 3: 11 ) 
見 2275 赫略多洛、 1920 猶大瑪加伯。

817 依斯加略
Iscariot, /scariotes 

見 636 克黎約特。

818 依撒伯爾
Elizabeth Elisabeth 

人名，意謂「天主的誓言」’是匣

加利亞司祭之妻及若翰之母，屬亞郎後

代。並按原文與亞郎之妻同名（出

6:23 ），是一位熱心的婦女（路 1 :5 ,6 
），可惜不能生育，且年已老邁，故心

中頗為痛苦，天使顯現給其丈夫之後懷

孕（路 1 :24 ）。瑪利亞與依撒伯爾的親

屬關係，不能確定，雖然教會傳統地稱

她們為表姐妹，但無據可考。當瑪利亞

白天使的報告中，得知依撒伯爾老年懷

孕之後，立即動身前往拜訪，並在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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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第一次被依氏稱為「天主之母」

（路上4 ）。學者們大都同意聖母在服侍

依撤伯爾生產之後才回了家。依撒伯爾
產子之後，同丈夫合意主張，以若翰之

名賜與己子。她的歷史僅簡短地見於

「耶穌童年史」（路 l 章），其他我們一

無所知。

819 依撒加爾

舊約中的兩個人名及支派名。原文
的意義，因可以不同的名詞或動詞的形

式來講，故不易確定，大致有下列諸

意：「受僱人」、「天主賜與賞報」
「獲得了賞報」及「薪金」等。

1. 雅各伯的第九個兒子

由肋阿所生（創刊： 18 ）。聖經上關

於他的記載很少，在創刊 13 提及他的

兒子們。編上 7:4,5 記載他的後裔，除

了雅各伯子孫的族譜及雅各伯賜與兒子

們的祝福之外（創 49:14,15 ），在聖經
其他部份，再見不到關於這一支派始而且

的記載。

雅各伯賜與他的有預言性的祝福

是：「依撒加爾是匹壯驢，臥在函中﹔

他覺得安居美好，地方優雅，便屈肩負

重，成為服役的奴隸」’的確，依撒加

爾不是一個勇敢善戰的支派，卻以堅忍

著稱，故此把它比作一匹負荷重擔的壯

驢，這可能與它名字的意義之一「受僱

人」有密切的關係。再加上它在分據聖

地抽籤時，運氣良好，竟抽到了厄斯得

隆肥淚的大平原，故貪圖安逸自在，甘

受客納罕人的壓迫，並向他們納糧完

稅。
這個支派的邊境，甚為複雜，故學

者們意見紛耘。概括地說來，是西白大

博爾山起，東行沿北部則步隆及納斐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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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的邊界而至約但河，東部以約但河為

界，但南部的邊界則大為不清，故不少

的學者根本就沒有試為劃定。蘇 19:17-

23 謂在這一支派中，有 16 座城市，其

中四座是肋末城，有數座城市，至今學

者們未能確定它們的位置。

2. 殼貝得厄東的第七名兒子
肋末人，是在達味時代，看守聖殿

門廊的人員之一（編上 26:5)

820 依撒意亞

Isaiah, Isaias 
見 821 依撤意亞（書）

821 做撒意亞（書）﹝依撒意亞l

按照瑪索辣經文、七十賢士譯本和

拉丁通行本，是舊的後期先知書的第一

部（巴比倫的塔耳慕得則將它放在肋和

則之後）。聖路加稱它為「依撒意亞先

知的言論集」（路3:4 ）。全書六十六章，

載有依撒意亞先知的言論，其中有些是

他宣講或寫下的，有些是他的直系弟子

記錄下來的，有些可能是後期的弟子在

不同的時代藝集或按照他的思想寫下

的。可是，有些也是他先寫好，交給弟

子們收藏，等到日後時機成熟才公諸於

世的（ 8: 16; 30:8) 

1. 依撒意亞先知
依撤意亞（ Isaiah ），是阿摩茲的兒

子（ 1: 1 ），大約於公元前 770-765 年間
生於耶路撒冷。他的名字解說「上主施

教」。他的妻子是「女先知」（ 8:3 ）。有

兩個兒子，名舍阿爾雅叔布（ 7:3 ）和瑪

赫爾拉沙耳哈市巴次（ 8:3 ），都是象徵

820-821 

的名字，前者解說「餘剩的將要回

來」’後者解說「迅速劫掠，急速奪

取」，他們與先知同是以色列于民中的

「標誌與預兆」（ 8:18 ）。

公元前 740 年，即烏齊雅（ 7 8 1-

740 ）逝世的那年，依撤意亞在l神視中

蒙召~先知（ 6:1-13 ），任職於耶路撒

冷，在任四十年（ 740-700 ），與北國以

色列的歐瑟亞（歐 1: 1 ）及南國猶大的米

該亞（米 1: 1 ）同時任先知職，歷經三代

君王，即約空（ 740-736 ），阿哈次

(736-721 ）和希則克雅（ 721-693 ）。他

的使命是領導南國渡過當時的險惡關

頭，因為烏齊雅王曾使猶大國踏入了黃

金時代，但他的死亡卻給這黃金時代敲

了喪鐘！因為政治方面，亞述王國

(110-625 ）在提革拉特丕肋色爾三世

( Tiglat-pileser ill : 745-728 ）的領導
下，開始他的遠征政策，橫掃遠近各

國，而繼位的沙耳瑪乃色五世

( Shalmaneser V : 728-722 ），撒爾貢

二世（ Sargon II : 722-705 ）和散乃黑

黎布（ Sennacherib : 704-681 ），為了
面對反亞述的阿蘭聯盟，又不斷興兵討

伐（北國以色列就在公元前 721 年淪亡

於撤爾貢手上）。因此，南國猶大，不

論投靠或反叛亞述，都不易生存﹔而宗

教方面，以民中有些人目睹亞述的勢力

（尤其是北國滅亡以後），便懷疑天主

給達味的許諾（撒下7 ），有些人則對這

許諾加以曲解，認為即便任意犯罪，王

國也能永存。依撒意亞的使命，就是挽

救這政治與宗教的危機，他以宣講

( 6:7 ），寫作（ 30:8 ）和象徵行為（ 20:2 

6 ）履行他的使命，也召收了願意幫助

他履行這使命的弟子（ 8: 16 ）。按編下

26:22 ﹔ 32:32 ，他還寫了烏齊雅王及希

則克雅的傳記，但已失傳。

至於依撒意亞的先知工作，可分四

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納堂執政時

代，依撒意亞目睹圍內的奢侈、溼靡、

崇拜邪神、剝削貧民等罪過，宣佈雅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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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子快要來臨，勸以民悔改﹔不然，

必遭懲罰，但將保留熱心的「遺民」（ 2-

6 ﹔ 10-12 ）﹔第二個階段是阿哈次時

代。他因為不加入反亞述的阿蘭聯盟而

引起了敘利亞厄弗辣因之役（ 7 3 5 -
732 ），因而頤意投靠亞述。當時依撒

意亞不但宣講，而且還登上了政治舞

台，成了政界的風雲人物（可能是宮廷

的參謀〉。他勸阿哈次不要投靠亞述，

而應以忠於西乃盟約去博取天主的保

護。可惜阿哈次沒有聽從 (7 ）﹔第三個

階段，就是阿哈次的晚年時代。先知預

言北國以色列的淪喪（ 28:1-6 ），同時也

預告亞述帝國的滅亡（ 30:27-33 ）﹔第

四個階段，是希則克雅時代。他受到埃

及的唆使，參加新巴比倫的領袖默洛達

客巴拉丹（ Merodach Baladan : 721-
689？）鼓吹的反亞述聯盟，而引起了亞

述王散乃黑黎布的報復，幾乎佔領了整

國猶大國（ 701年）。當時希則克雅王求

先知代禱，先知便預言聖城與聖殿必得

保存，同時也預言亞述的慘敗（ 36-39: 

三列下 18:13-20:19：，編下 32)

至於先知的晚年，史籍並沒有什麼

記載。按照猶太經師的傳說，他在希則

克雅王的兒子默納舍為王時（ 693-639) 

被殺，處以鋸刑。希11 :37所說的「有被

鋸死的」，可能指的就是他。今日學者

對此傳說的歷史根據，多表懷疑。

2. 依的內容與分析
近代學者，站在純粹文學批判的立

場上，多將依分成三部份：第一部份是

「預言集」（ 1-39 ）：載有依撤意亞在亞

述時代所講的許多預言，這些預言通常

是沒有按照時代的先後，及邏輯的層次

編賽成的﹔此外，載有一個「歷史附

錄」。這歷史附錄可說是第一部份與第

二部份的連接環子，因為’”：5-8載有
依撤意亞論以民往巴比倫充軍的預言，

使讀者易於瞭解第二部份以巴比倫充軍

為主題的預言。這第二部份就是「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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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40-55 ）：天主是慈愛的天父，在

人犯罪時，他預告和施行懲罰﹔在人後

悔時，卻仍是他提拔撫慰世人（ 57: 15-
1 9 ）。這一部份就是為撫慰充軍的以

民，預言巴比倫的滅亡和以民「新的出

谷」（ Nova Exodus) 藉居魯士及F 上

主的僕人」而得的出谷，和這出谷所重

建的新熙雍。第三部份（ 56-66 ）原就是

「安慰書」的一部份，是經學者 Duhrn

(1892 ）首先將它分割開來，組成獨立

的部份。這一部份好像就是「新熙雍」

的引申，由以民狹隘國家主義的「新熙

雍，」預言到未來不分國籍的「新耶路

撒冷」。

按照近代學者的這個分析，我們可

將依的內容大致列表如下（細節的分

段，學者各人各見）

2.1 預言集

2.1. l 前言（ 1 ) 

2.1.2 向猶大宣示的神諭（ 2 6) 

2.1.3 厄瑪奴耳書〔 7-12)

2.1.4 論外邦的神諭（ 13-23) 

2.1.5 依撒意亞大默示錄（ 24-27)

2.1.6 論以色列及猶大的神諭（ 28-33) 

2.1.7 依撤意亞小默示錄（ 34-35)
2.1.8 歷史附錄（ 36 39) 

2.2 安慰書

2.2.1 上主是救主（ 40 48) 

2.2.2 新熙雍（ 49 55) 

2.3 安慰書（續）

2.3. l 勸勉悔改﹛ 56-59)

2.3.2 新耶路撒冷（ 60 66) 

3. 作者問題

關於依的作者問題，亦即所謂「依

撤意亞的原著性」（ The Isaian authen

ticity ）。

3.1 依撒意亞是全本f衣的作者

3.1. l 譯於公元前 132 年的德，已暗示

依撒意亞是全本依（六十六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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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德 48:27,28)

3.1.2 在新約中，耶穌、宗徒及新約作

者引用依共五十次（也有學者說

二十二次或六十次），所引用的

經句雖分別屬於上述三部份，但

卻常歸名於依撤意亞先知。即使

假定他們只按「民間傳說」認為全

本依都是依撒意亞先知的作品的

話，我們不要忘記教宗庇護十二

世在人類通論（ Humani Generis) 
的這幾句話：「若有時聖經的作

者由民間傳說取材 這是可能

的事 我們不要忘記他們是有

聖神默感的。因此，在取捨或判

斷這些傳說時，他們是不能錯誤

的」（ EB n. 618 ）。我們加上一

句：「何況是降生成人的天主聖

子」。
3.1.3 東西方教父，如聖猶斯定、奧利

振、聖巴西略、聖金口若望、聖

厄弗稜、聖熱羅尼莫、聖額我略

納齊盎等，都認為依撒意亞先知

是全本依的作者。

3.2 依三部份的共同點

事實上，留心的讀者不難發覺在上

述的三部份中，都有些值得注意的共同

點：

3.2.1 先知特有的思想，如凱旋的默西

亞（ 7-12=40:5,9 ﹔ 52:13-15﹔曰：

10-12 ）、至聖的天主坐在高座上

(6:1=57:15 ）、缺乏虔誠的敬禮

不能悅樂主心（ 1:11-20=58:3-12 ; 
66汀，4 ）、遺民必得救（ 1 :27; 4: 

2,3 ; 6: 13=48:9, 19=65:8) 

3.2.2 特有的字眼，如天主的聖者（ 6:3 ; 
12:6; 30: 11 ; 37:23=40:25 ; 41: 14; 
43:4,14,15 ：全書用過27次）、萬

軍的上主（全書用過62次，僅次於

耶 78 次）、豎起旗幟（ 5:26; 11: 

12; 13:2; l 8:3=49:22=62: 10 ）、

除去石塊（ 5:2=62:10 ）、上主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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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說的（ 1:20=40:5=58:14.）、殘

花（ 28:1,4=40汀，8 ) 

3.2.3 罕見的希伯來字眼，如頭巾（ 3: 

23=62:3 ）、辣哈布（ 30:7=51:

9 ）、荊棘（ 7:19=55:13 ）、喜樂

( 13:22=58: 13 ）。因此，直至十

八世紀，除了（ Aben ben Esra 

( 1167 ）及 Isaac Abravanel 主張

40-66 不是依撒意亞先知的作品

外，學者都一致以先知為全書 1-

66 章的作者。

3.3 依有三位作者

十八世紀末， Doderlein ( 177 5 ）和

Eichhorn ( 1782 ），純粹站在文學批判
的立場上，領先將 40-66 章歸於另一無

名氏作者（但其間「上主的僕人」詩歌，

~p 42: 1-4; 49: 1-6; 50:4-9; 52:13-53: 

12 ，他們又歸於另一作者），稱他為

Deutero-Isaiah ’即「第二依撒意亞」
（本文簡稱「依二」），並認定他在充軍

後期（ 540-538年間），在巴比倫寫成。

100 年後， Duhm ( 1892 ）更將 56-66 章

歸於第三位作者，稱他為 Trito-Isaiah

’即「第三依撤意亞」（我們簡稱「依

三」），並認定他在公元前450年寫成。

依二、依三的作者，可能是一個人（但

不是同一個人），也可能是一組人：無

疑的，都是先知的弟子。

近代學者，許多接受了他們的意
見，主張依的作者，按照三部份，有依

一、依二、依三。他們之所以如此分割

依，理由大致如下：
3.3.1 歷史背景方面：第一部份的歷史

背景是亞述時代，第二部份是巴

比倫充軍晚期（值得注意的是作

者指明，那位准許以民回國的居

魯士的名字： 44:28 ﹔ 45: 1 ），第
三部份是充軍回國後的重建時

代﹔

3.3.2 文字方面：第一部份語文簡潔，

語氣凌厲，第二第三部份則語文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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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典雅，語氣富於情感，愛用

疊語（ 40: 1; 43:11,25 ; 5 1: 

9, 12) 
3.3.3 思想方面：第一部份是預告懲

罰，第二第三部份是安慰鼓勵，

第一部份表現狹隘的猶太主義，

第二尤其第三部份，救恩卻歸於

萬民﹔此外，第二部份的表達方

式更具神學形式，並強調「創造

神學 J ，而第三部份則點出純真

的以民及宗教生活等﹔

3.3.4 神學方面：無可否認，有些學者受

到了唯理論的薰染，認為預言（廣

泛點：聖蹟）一尤其是細節準確

的預言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們以

史事發生及文體類型的年代去鑑定

先知書內預言的寫作年代。

循著這文學批判的途徑，尤其是唯

理主義的思想，有些學者更認為：第一

部份中曰： 1 14:23 ; 21:1-10 （論巴比

倫）、 15: 1-9; 16:6-12 （論摩阿布）、

19 （論埃及）、 23 （論提洛）、 24”27

（大默示錄）、 33 （耶路撒冷獲救）、 34-

35 （小默示錄）、 36-39 （歷史附錄），

都是後期（依二、依三或另一作者）的

作品。至於這些後期的作品的寫作年

代，學者則放在 540-120 年間，各抒己

見。在這「解體」的趨勢下，在一千二

E九十二節的依中，有些學者只承認八

百，有些則只承認二百六十節是依撤意

亞的作品。

為了給天主教學者一個指南，宗座

聖經委員會，於1908年6月 29 日頒下了

一篇文告，文中雖沒有強調依的六十六

章每一章都是依撒意亞先知的作品，但

卻指出當時反對依的原著性的理由，尚

未能充份證明依是多位作者的作品（ EB

nn. 294-295) 

無疑的， 1908 年後的近七十年中

聖經批判學亦有了莫大的進步，因此，

正如 Moriarty 說的，今日沒有一個學

者主張，依天衣無縫地是依撒意亞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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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品。事實上，今日聖經批判學提出

的理由，由文學批判的角度看來，為批

判純粹的「文學作品」’尤其是為批判

「歷史文學」’實在是不易推翻的理
由。可是，有一點我們始終不可忘掉

的，就是：聖經不只是「人的作品」（因

此不純粹是文學作品），而且更是「神

的作品」（見默感）﹔而依不是一本「歷

史記錄」，而是「預言」。因此，站在

神學的立場上，若我們承認「預言未

來」是可能的一其實依本身已說得很

清楚：「過去的事，我早就預言過

了．．．．．．我早就告訴了你﹔在事未發生之

前，我就向你說明了」（ 48:3,5﹔參閱 8:

16 ﹔ 30:8 ）一那麼，雖然不應硬說六

十六章，每章都是依撤意亞先知的作品

（因為不能否認依中有刪插跡象），但

相信也不能這麼輕易，只憑著純粹文學

批判的結論，便肯定大部份不是依撒意

亞先知的作品，因為預言的「可能性」

始終存在：這就是我們對有關依的文學

批判的結論的「絕對性」’始終抱有懷

疑態度的唯一理由。況且，至少關於第

一部份（ 1 39 ），學者們也承認：他們

今日愈來愈避免絕對性的斷定某一段實

在不是依撤意亞先知的。

4. 依的神學

依的神學中心思想，就是天主的神

聖，性（ Holiness ）。這「神聖性」’就希

伯來文“Qadosh”來說，含有非常廣闊

和深入的意義，可同時解說「聖善」

「聖潔」、「超越」、「神性尊嚴」、「不

可侵犯」等。

按照依，天主是「聖、聖、聖」（ 6: 

3 ），即「至聖的天主」（ 5: 16 ），是「萬

軍的天主」（ 6汀，5 ）﹔他是「以色列的聖

者」（全書用了二十七次），也是「全世

界的天主」（ 54:5 ）﹔是「創造者」（全

書用了十六次），也是「救主」（全書用

了十三次）。他的尊威，連「色辣芬」天
使也不敢正面仰視（ 6: 2 ）﹔污俗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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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更不可親眼目睹（ 6:5 ）。凡接近他

詢人，都得聖潔自己（ 6:7) ，因為凡屬

於他的一切，都是「聖的」，如聖言（ 29: 

23 ）、聖臂（ 52:10 ）、聖神（ 53:10,11 ）、

聖山（ 11 :9 ﹔ 56:7 ）、聖城（ 48:2﹔曰：

I ）、聖廠（ 62:9 ）、聖所（ 63:15 ）聖

日（ 58:13 ）、聖路（ 35:8 ）、聖君（ 43: 
28 ）、聖善的苗裔（ 6:13 ）、聖潔的民

族（ 62: 12) 

正是因為天主是至聖的天主，他不

能容忍罪惡的存在：他利用外邦民族

( 10:5 ）懲罰不聽從他教導的以民，向他

們大發雷霆（ 5:24 ; l :4 ），掩面不看他

們（ 57:17 ），盡情伸張他的公義（ 5:24 ; 

9:12，而，20 ﹔ 10:4 ），叫他們飲盡震怒之

杯（ 51:17 ）。可是，他也懲罰外邦人的

罪惡，對厄弗辣因和大馬士革（ 7: 7,8 ; 
17 ）、摩阿布（ 16:13,14 ）、提洛（ 23: 

1-24 ）、亞述（ 10:16-19 ﹔ 17:12-14 ﹔

37:21 38 ）、巴比倫（ 13:19-22; 47: 1-

15 ）和埃及（ 19:1-17 ）發洩他的義怒。

不但如此，尚且，將有一日 「上主

的日子」（ 2:922) 他還要審判萬

民，使自己備受頌揚（ 24 ），因為他是

唯一的神，唯一的主宰（ 43: 1 l ; 45: 
5,6 ），萬民在他面前好像烏有，在他看

來只是空虛淨無（ 40:17 ），任何事物都

不能與他相比（ 40: 18-26 ）：他因正義

而受尊榮，因公正而自顯為聖（ 5:16 ）。

他既然是唯一的、至聖的、公義的

主宰，因此他有他的計劃領導人額的歷

史（ 10:6 ），也有能力付諸實行（ 55: 

11 ），人的任何計劃都不能破壞它（ 8: 

9, 10 ）﹔尚且，相反他的計劃行事的

人，必遭失敗（ 30:1-3 ﹔ 31:1-3 ），因為
在他奇妙的措施面前，智慧者的智慧要

消失，賢者的聰明要隱退（ 29:14 ），他

的心思超乎人的智力之上（ 28:29 ; 55: 
8,9 ）。他的計劃多次藉著歷史的演變而

實施（ 7:18-20; 9:10,1 l ﹔ 10:5鼎的

1 ），對他的計劃，我們只有全心信

賴，才能吃立不動（ 7: 9 ; 28: 16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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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即使事態的演變好像能推翻這個

計劃，也得堅信不疑（ 7:4-7 ﹔ 3 7: 
6,7 ）。這個「信」字，就是宗教生活的

基礎（ 7:9 ; 57: 13) 
在他的計劃中，最大的計劃就是

「再造」和「救贖」他的子民（ 40』66 ）。

因此，他雖因了他們的罪惡（ 57:17) ' 

在怒氣中打擊了他們，卻又在慈悲中憐

憫了他們（ 60:10 ），目的只是為煉淨他

們（ 48:9-11 ），好保留一些遺民（ 4: 

2,3 ），因為他要在熙雍放一塊精選的石

頭作基礎（ 28:16 ），它就是由葉瑟出生

的嫩枝和幼芽（ 11: 1; 4:2 ; 6: 13 ），即

由童貞女誕生的厄瑪奴耳（ 7:14 ），他

將宣佈上至慈恩的喜年（ 61 :2 ），贖回

百姓的殘存者（ 11: 11 ），使他們獲得新

的出谷（ 43:18-21 ），以「上主僕人」的

身份（ 52:13-53:12 ），作代罪的羔羊，

使他們得到安全與痊愈（ 53 :5 ）。那時，

將有新天新地（65:17）＇新的京城（ 60) 

和新的子民（ 66:7』 17 ），這子民不再只

是以色列，而是萬國萬民（ 56:1-8 ﹔ 66:

18-23 ），因為在至聖天主的計劃中，

他是萬民的光明，使天主的救恩達於地

極（ 49:6) 

見2470遺民、 298以色列遺民、 51 上主的

僕人、 49上主的日子、 2500默西亞論、 526死

海文件。

822 依撒意E升天錄
Ascension of Isaiah 
Ascensio lsaiae 

本書是以兩個主要文件組成的，第

一個文件（ 1-5 ）記述依撒意亞的殉道﹔

第三個文件（ 6-11 ）記述依撤意亞升天
和他對默西亞的行事所講的預言。在前

後兩篇中，有位信奉基督教的猶太人插

入了幾端基督教的教理。原文已失，希

臘譯文只存留一些殘片，拉丁譯本只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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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六章（ 6-11 ），但厄提約丕雅譯本卻

包括全書十一章。第一段著於公元第一

世紀，第二段著於第三世紀。值得注意

的是本書的道理，作者講論天主三位一

體，聖子降生，聖母瑪利亞的童身，耶

穌宣講福音，被釘死，復活，升天，耶

穌所立教會的工作與使命，聖伯多祿在

羅馬致命等事。除了兩三個地方作者傾

向諾斯士主義外，大體可說，他的教理

與聖教會的教義全相吻合。由此，可明

白為什麼古代不少教父及作者很喜歡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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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其意見下。是撒烏耳的四個

兒子之一，其他三子皆與父同時陣亡。

他的原名叫依市巴耳，但因巴耳是邪神

名，故改作依市波舍特，意謂「羞恥」

及「侮辱」’思高譯本為使讀者不易混

亂起見，皆作依市巴耳，雖然這個名字

在原文聖經上只用過兩次（編上 8: 33 ; 
9:39 ），其他地方皆作依市波舍特。

撤烏耳死後，他的大將，也是他的

堂叔兄弟阿貝乃爾（見撒上 14: 50 ），為

了保持自己家族的王權，乃在瑪哈納殷

（河東），擁立依市巴耳為王，當時幾

乎整個北部地區的支派都已擁護依市巴

耳作王（撒下2:8,9 ），無形中與已受傳

及已在赫貝龍稱玉的達味對峙﹔猶大支

派始終忠、於達味（撒下 2: 10 ）。以民南

北支派互不相容的暗潮已始自此，不過

正式分裂的時機仍未成熟而已。蓋達味

已是正式受傅的國王，由宗教的觀點來

看，已佔了上風，並且達味在節節勝利

地打敗以民的敵人，百姓不能不心悅誠

服，何況依市巴耳的為王只是阿貝乃爾

一手造成的事實，故不能維持很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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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待言。依市巴耳亦自主日理屈，故對王

位的野心不甚強大，後來三人因撒烏耳

的妾而互相交惡（撒下 3:7-10 ），阿貝

乃爾放棄依市巴耳而投奔達味。故此依

市巴耳在位僅及二年，便被手下的兩個

隨從殺死，且將首級呈獻達味。達味大

怒令將二人殺掉，將依市巴耳的頭適當

地葬在赫貝龍阿貝乃爾墳墓中（撒下 4:

1-12) 

824 依市南耳

Ishmael, Ismael 

聖經上的人名及民族名，意謂「天

主垂聽、」。

1. 人名
1.1 亞巴郎由牌女哈加爾所生的兒

子，是依撤格同父異母的兄弟，

他的誕生與撒辣的荒胎有關。上

主已數次許給亞巴郎將有強大繁

盛的後代（創 15:4 ﹔ 17:16,19,21 ﹔
18:10-14 ），但亞巴郎當時已是八

十多歲的老人，而妻子撒辣又荒
胎不能生育，家境十分富裕，因

此二人盼子之心切，白不待言。

補救的辦法只有將撤辣的牌女哈

加爾納為妾，而生依市瑪耳。生

後亞巴郎親自給他起名及行割損

禮（創 16:15,16 ﹔ 17:22 27 ）。其

後才有撒辣的懷孕，生子依撒

格。為了使家產不致分給妾的兒

子，撤辣要求亞巴郎將哈加爾及

兒子依市瑪耳逐出家門（創 21 :8-

13 ）。亞巴郎雖心有不甘，但在

上主的指示下，便遵命而行。母

子二人進入曠野之後，實有生命
之虞，此時天主親自救助了他

們，並許給依市瑪耳繁盛的後

代，成為依市瑪耳人的始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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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長於帕蘭曠野，並娶埃及女為

妻（創 21:14-21 ）。他猶如一匹

「野驢」在曠野中橫衝直撞（創 16:

12 ），這在暗示他及他後代的強

悍。依市瑪耳在父親臨死時，曾

前來送終（創25:9 ）。他本人享年

一百三十七歲而終（創 25: 17 ）。

他的後裔居於阿刺伯及聖地南方

的乃革布地區（創 25: 18 ）。生有

十三個兒子（創25:12-16﹔編上 l : 

29-31 ）及一個女兒（創 28:9)

1.2 是乃塔尼雅的兒子，達味的後裔，
故屬猶大支派。拿步高f占領耶京

後，立希伯來人革達里雅為首長，

執政於米茲帕地方（列下 25:22-

25﹔見25: 14﹔耶 26:24 ）。此時依

市瑪耳受阿孟王巴里斯的買弄，將

革達里雅及他的一些官員殺死，其

中有些是加色了人（巴比倫人）。

事情過後卻又驚惶失措，深怕巴比

倫人必然報復，於是強行榜走一批

人員，其中有耶肋米亞先知，逃往

埃及避難去了（耶 40:7-41 ﹔ 41: 1 

18; 43: 1-7) 

1.3 阿責耳的見子，屬撒烏耳的兒子約

納堂的後代（編上 8:38 ﹔ 9:44 ）。

1.4 猶大支派人，是重要官員則巳狄

雅的父親，約沙法特王時代的人

（編下 19: 11 ) 
1.5 約哈南的兒子，曾經參與推翻王后

阿塔里雅的正義行動（編下23:1 ）。

1.6 是充軍後歸來的一位司祭，曾聽

厄斯德拉之命，將自己的外邦妻

子休掉（厄上 10:22)

2. 民族
按聖經的記載，是依市瑪耳的後

代，猶如雅各伯的十二個兒子成為以民

十二支派的創始人，依市瑪耳的兒子也

有十二人，共成十二個支派（創 17:20 ﹔

25 ：日－ 16﹔編上 l :29,31 ）。他們居於阿

刺伯曠野中，自哈威拉至幼發拉的河，

825- 826 

自敘利亞至約但河東地區（創25: 18) , 

是一個強悍善戰的民族，以遊牧為生

（創 16:12 ﹔ 21:18 ），被視為以民的敵人

之一（詠 83:7 ）。聖經上數次將他們與

厄東人及米德揚人（皆屬亞巴郎的後

裔）混合而談（見創刊： l ﹔ 37:25-28﹔民

8:3,24) 

見776亞巴郎、 2359撒辣，撒辣依、 1 151 
哈加爾。

825 依塔瑪爾

lthamar 

人名，意謂「海演」或「棕擱樹

區」’是亞郎的第四個兒子（出6:22﹔戶

26:60 ），與父親及其他三位哥哥一同被
祝聖為司祭（出 28: 1 ），曾指導建造會

幕（出 38:21 ）。在他的兩位哥哥納達布

和阿彼胡受罰死去之後，他便同另一位

哥哥厄肋阿匣爾負起全部的司祭責任

（戶 3:4 ），指揮革爾雄及默辣黎族人服

務於會幕中（戶 4:28-33 ﹔ 7:8)

826 依突勒雅

聖地東北部的一個地區名，由古代

進據此地的依突勒雅人而得名，而依突

勒雅人就是舊約所說的耶突爾（「帳幕

營」之意）的後代（創 25: 15 ）。不過對

於這一地區的歷史直至公元前 105 年，

我們幾乎毫無所知。由史家若瑟夫我們

得知在公元前 105 年之後，阿黎斯托步

羅一世征服此地，並命當地居民受割損

而猶太化，不然則將之逐出境外。羅馬大

將龐培解放此區之後，將之劃歸羅馬，並

白的 40年，托默乃敷（Merneo）之子仆

托肋米在此代為行政。繼其位者有呂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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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雅第一（ 40 34 ）。呂撤尼雅被安多尼

殺了之後，此地區被割~三：其一屬安

多尼之女友克霎帕特辣權下，終於公元

前落於黑落德之手，其後由其子斐理伯

為此區的分封候﹔其二地區亦名阿彼肋

乃（路3: 1 ’見該條），由呂撤尼雅來治

理，後歸阿格黎帕一世及二哇，終於在

公元 100 年被劃入羅馬行省敘利亞，其

三地區由卡耳齊斯（ De Calcis ）的黑落

德（大黑落德的子孫）來統治，終於在

公元92年亦被視為羅馬行省敘利亞的一
部份。

827 依次勒耳
lezreel, lezrael 

聖經上的兩個人名及一個地名，意

謂「天主播種」

1. 人名
1.1 猶大支派人，屬胡爾的後代，其

姊妹名叫咕茲肋耳頗尼（編上 4:

3 ）。依氏很可能與猶大支派同名

的依次勒耳城有關（蘇 15:56 ）。

1.2 歐瑟亞先知同妻子哥默爾所生的

兒子（歐 l :4 ）。大概這是一個有

象徵意義的名字，象徵耶胡因殘

殺流血而獲得的王權，及他的王

朝應受的報復。

2. 地名
依撤加爾支派的一座城市（蘇 19:

18 ）。位於同名的盆地中間（蘇17: 16) ' 

大概是以民進入聖地後才修建起來的新
城。當撒烏耳同培肋舍特人作戰時，曾

在它附近的小泉邊紮營駐兵（撒上 29:

1, 11 ），已是當時的重鎮之一。分南北
朝之後，阿哈布王將之作為冬都（撒上

18:45,46 ），修建防禦工事（列上 21:

23 ），建有關堡及大城門（列下9: 17 ; 10: 
7,8 ）。建王宮於城內，王宮之側有納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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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的葡萄園，阿哈布受王后依則貝耳之

挑唆將之霸佔，將主人陷害，此事曾激

起厄里亞先知的義怒（列上 21: 1 等）

在耶胡造反時，依則貝耳及王家親屬均

在依次勒耳被人所殺（列下 9:10 37 ）。
此地在希臘文化時代被稱為厄斯得

隆，即現今的則陸村莊（ Zirin ），在阿

富拉（ Affl出h ）之東南約六公里。考古

家在此發現有公元前 l 000 年左右的人

煙痕跡，因它在古時是一個重要的城

鎮，因此，周圍的盆地亦因它而得名，

稱為依次勒耳盆地（蘇 1 7: 16 ; 民 6:
33 ）。此處土地肥決，出產甚豐，也是

自海邊通往貝特商、大馬士革及黎巴嫩

的必經之地。

828 怯則貝耳
Jezebel, lezabel 

女人名，原意不詳，也許有「完整

的」或「貞節的」意思。

(1) 漆冬人王厄特巴耳的女兒，嫁給

以色列王阿哈布為妻（列上 16:

31 ），亦是以色列王耶昂蘭的母

親，猶大王約蘭的岳母，猶大王

阿哈齊雅的外祖母。其為人精明

能幹，但也是一個陰險毒辣的女

人，且野心勃勃，尤其仇恨以民
的宗教及他們所敬禮的惟一真

神。在北國極力提倡巳耳神的敬

禮，竟使閻王亦向邪神頂香禮拜

（列上 16:31-33 ），謀害先知，不

遺餘力。（列上 l 8:4,13,19 ; 19: 

10 ）。厄里亞為了保護惟一神教

及證明巴耳之虛悔，曾在加爾默

耳山上演出那一幕精彩的比試

（列上 18:21-40 ）。強佔並謀殺葡

萄園主人納波特的記載，足以證

明她為人之兇險可怕（列上 21 :4-
16 ）。厄里亞先知有見於這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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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窮兇惡極，以大無畏的精神

預言她終有一天要被人殺死：

「狗要在依次勒耳的田間，吞食依

則貝耳」（列上21 :23﹔亦見列下9:

7 10 ）。先知的預言果然應驗，

見列下 9:30-40 。
(2) 默示錄在致提雅提辣教會的書信

上，亦曾提到依則貝耳的名字，

大概只是假借了這個險惡女人的

名字（列上 16:31-33 ），作為引人

行溼者的代表（默 2:20)

829 位耶阿巴陵
lye-abarim, lieabarim 

地名，在摩阿布地區內，亦即在死

海東偏南部的地方。以色列于民在進入

客納罕許地前，曾道經此地，並在該地

紮營（見戶 21: 11 ﹔ 33:44 ）。

830 攸費塔赫耳

Jiphtah-el, lephtahel 

山谷名，原文有「天主的山谷敞開」

之意，則步隆支派的西方邊界，就以此

山谷為限（蘇 19: 14 ）旬山谷的外面，就

是阿協爾支派地區（蘇 19:27 ）。關於它
的位置，雖有數個不同的意見，但比較

準確者，是克雄河的一個支流谷地。

831 依市波舍特

lshbosheth /sboseth 
見 823 依市巴耳。

829- 834 

832 兔子

Hare, Lepus 

在肋l 1 :6申 14汀，兔子被視為不潔

的動物，因為「兔子雖反夠，但偶蹄無

趾」。事實上，兔子並非是反勢的動

物，也並非無趾’牠有四趾。這證明聖

經的目的不是教人科學，而只以普通動

物的外表，及人們的直接官感而加以判

斷，因為兔子的鼻子不時在動作，故看

來似乎是在反勢。又它雖有四E止，但四

趾內陷，表面看來似乎無趾，故被列入

不潔的動物。

見 2098 聖經中的動物﹒不潔的動物。

833 兩文銅錢
Twopence, Dipondius 

羅馬錢幣，雖然它有數個不同的名

稱，思、高譯本卻一律譯作銅錢，或銅

元。耶穌在責斥法利塞人的偽善言論

中，曾提及這種銅錢（路 12:6)

見 1782 貨幣。

834 刻南

Kenan Cainan 

人名，意義不詳，有人以為與加音

名有關。是亞當的第三代，即舍特之

孫，厄諾土之子，及瑪拉肋耳之父（見

創 5:9-14 ）。這一家譜的次序亦見於編

上 l : 1,2 。在南方的古阿刺伯語中，此

名被保留下來，是一神祇的名字。

在基督的族譜上，刻南之名出現了

兩次。一次是阿帕革沙得的兒子（路 3:

36 ），一次是厄諾士的兒子（路3:38 ）。

這可能是受了希臘譯本的影響，因為

「刻南是阿帕革沙得的見子」一句，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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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見於希伯來原文，而是希臘譯本譯者

的增添（見創 10:24 ﹔ 11:12-15)

835 刻達爾
Kedar, Cedar 

人名及民族名，意謂「強大有勢

者」（？）。依市瑪耳的第二子（創 25:

13﹔編上 1:29 ）。亦是刻達爾族名，此

部落在阿刺伯之北部（依21 ：日， 14 ﹔ 42:

11 ﹔ 60:6,7﹔耶 49:28,33 ），慣居於人

煙稀少的沙漠曠野地帶（詠 120:5﹔歌 1:

5，依 42: 11 ﹔耶 49：凹，31 ），村落沒有

圍牆（依42: 11 ），以牧畜為生，而牲畜

以羊群及駱駝為主（依 60:7 ﹔ 耶 49:

凹，32﹔則 27:21 ）。受酋長之管轄（則

27:21 ），善用弓箭（依 16: 17; 21:17)' 

喜剃鬢髮（耶49:32 ）。亞述第七世紀的

文件上，有關於他們的記載，稱之為阿

刺伯人之一種，並載有數位酋長及神祇

的名字。

836 刻德士
Kedesh, Gades 

城名，有此名者，有下列地方：

(1) 加里肋亞的刻德士：在納斐塔里

472 

山區，古時客納罕人所建之城，

為帝王居地，被以民佔領後， Ill

分給納斐塔里支派（蘇 12:22 ﹔ 19:

37 ）。是革爾雄司祭家族所得的

城且之一（蘇21 :32﹔編上6:61) ' 

亦是避難城之一（蘇20:7 ）。德波

辣民長的助手巴拉克即出生於此

（民4:6,9 ）。後被提革拉特丕肋色

爾三世（公元前734 ）佔領，並劃l

為自己的帝國領土（列下的：29 ﹔

見多 1 :2 ）。在此地方瑪加伯約納

八畫

堂戰勝了德默特琉二世的軍隊

（加上 11:63-73 ）。按考古學家的

考證’它位於默龍湖之西不遠

處，土地肥訣，多水泉水池，並

有大批的羅馬時代的考古資料留

於後世。

(2) 依撒加爾的刻德士（亦名克史

雍），亦是屬革爾雄司祭家族的

城市（編上6:57 ），大概它就是現

今在默基多（ Meggido ）東南約四

公里的阿步刻德依斯廢墟。此廢

墟面積雖小，但有不少銅器及鐵

器時代的遺物（公元前3000-1000

年），供考古學者們來研究。

(3) 在猶大的刻德士（蘇 15:23 ），對

它我們毫無所知。

837 刻哈特

Kohath, Caath 

人名，意思不詳，是肋未的第二個

兒子，與革爾雄及默辣黎是弟兄。生子

阿默蘭、依茲哈爾、赫貝龍及烏齊耳。

享年一百三十三歲而終，是刻哈特旺盛

家族的始而且（創 46: 11 ﹔出 6 峙，峙，編

上 6: 1,3, 7 ），人數竟達八千六百人（戶
3:28 ）。至於他們的營地、家長及在聖

殿內的職守等，見戶 3:27-31 ﹔ 4:2-20

等。他們所佔有的城昌，見蘇 21:9 26; 

及編上 6:39-46,51-55 。

838 刻依拉
Keila Cei/a 

城名，意謂「山峰」（？），是猶大

支派的一座堅城，建於地勢顯要的山頭

上（蘇 15 :44 ）。可是這座城在以民佔領

聖地之後，同其他兩座客納罕城，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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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了自己的行政方式。達味同自己的隨

員逃亡在外時，曾打敗培肋舍特人，給

刻依拉解圍﹔但是當撒烏耳帶兵前來

時，達味只有出城逃走，免得城民將他

交於國王之手（撒上 23:1-13 ）。充軍

後，此城之人，曾幫助修建耶京城牆

（厄下 3: 17, 18 ）。它就是現今的基拉廢
墟（ Qila ），在貝依特基布陸之東十二公

里處。

839 刻納次
Kenaz, Cenez 

人名，意思是「佇獵」（？）

(!) 厄里法次的兒子，厄撒烏之孫，

是一族之族長，也是刻納次人的

始而且（創36:9,10,11 ’的，40-43﹔見

13: 19) 

(2) 教特尼耳的父親，加肋布的兄弟

（蘇 15:17 ：，民 1:13 ﹔ 3:9,13﹔編上

4: 13) 

840 刻尼人
Kenites, Cinaei 

加音後代中的一個游牧民族，居於

聖地之最南方，很可能是阿瑪肋克人的

一個分支（戶 24:21,22﹔民 I: 16﹔撒上

的：6﹔編上 2:55 ）。此族之分裂發生於

撒烏耳時代，分裂之後漸侵入猶大支派

地區（撒上的：6 ）﹔但在加里肋亞地方，

亦有刻尼人的足跡（民 4: I I, 1 7 ; 5: 
24) 

839 - 843 

841 協刻耳

Shekel 

舊約時代的重量及幣制名稱。這種

用一個名詞來指示兩件事物的來源，是

由於古代的貿易，原是以物易物的交

易，即是以某種重量的金屬，來換取某

種重量的貨物，如此直至希臘文化時

代，在聖地才有正式錢幣的出現。按古

代一個「協刻耳」約等於一個「米納」的

六十分之一，也就是等於兩個「貝卡」

（見創23:14,16﹔出 21 :32 ; 30: 13 ﹔肋 5:

15 ﹔ 27 汀，6 等）
見度最衡幣制表。

842 協敷耳
Sheol 

兒 1800 陰府。

843 叔能

Shunem, Sunem 

城名，其原意不詳，是依撤加爾支

派的邊界城，為若蘇厄所佔領（蘇 19:

I 8 ）。培肋舍特人在向撒烏耳聞戰之

前，曾在此處紮營（撒上 28:4 ）。照顧

年老的達咪的一名年青貌美的小妾，阿

彼沙格，即出身於此城，聖經上稱之為

「叔能女子」（列上 1:3,15; 2: 17-22 ）。

厄里聖先知亦曾受到一位「叔能婦人」
的熱切招待，在她的家裡居住，並復活

了她死去了的見子（見列下4 章）。叔

能除了聖經之外，亦見於其他的歷史文

件，比如在埃及法郎突特摩息斯三世所

征服的城市中，叔能被列入文件的目錄

中，稱為撒納瑪（ Sanama ），在阿瑪爾

納的信件上被稱為蘇納瑪（ Sunama) ' 

並記載它曾毀於拉巴猶（ Labayu ）國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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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手，而為默基多的國王比黎狄雅

( Biridya ）所重建。卡爾納克（ Karnak)

的文件上，則謂埃及法郎史沙克將此城

佔領及破壞。

考古學者已證實它就是現今位於納
臣肋附近名叫穌藍的一個村莊。此處自

公元前 2200 年左右直至阿刺伯人時

代，繼續不斷的有人煙存在，就是歐色

彼所說的穌冷（ Sulem ），及中古世紀的

索冷（ Solem)

844 叔爾
Zur, Sur 

地名，是埃及東北部的邊界，有

「牆壁」之意，是一帶曠野地區，亦名

厄堂曠野（戶 33:8 ）。聖經上曾數次提

到這個地方。上主的天使在這裡遇見了

被趕出走的哈加爾（創 16:7 ）。亞巳郎

遷往革辣爾之後，居住在卡德士和叔爾

之間（創 20: I ），依市瑪耳的子孫定居

在哈威拉及叔爾之間（創25: 18 ），撤烏

耳追擊阿瑪肋克人直到此地（撒上 15:

7 ），同樣達味也在此地攻擊過數個巴

力斯坦南方的仇敵民族（撒上 27:8 ）。

聖經上這些記載，都在證明叔爾應在埃

及的東北地區，也就是出谷紀所說的以

民過紅海後所去的地方（出的：22 ），亦

就是現今的阿步畜法（ T. Abu Seifah ）廢
墟地帶。

845 叔默爾
Sumer 

世間最早有文化的民族之一，遠在

公元前 4000 年已開始了它的存在，奠

定了它文明的基礎，可惜它並沒有如同

文明古國的中華民族，將它文化的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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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世代相傳，保留至今。事實上，它

早於公元前 2000 年開始衰落，漸被閃

語系的民族所佔領統治，終至連它的語

言也已消逝殆盡，被人們所遺忘。自從

近百餘年考古學昌明以來，人們才重新

將它數千年來，埋沒於地下的文化，以
及古老偉大建築的廢墟挖掘出來，而加

以整理研究。是以關於叔默爾民族的歷

史，我們主要所根據的，是考古學家所

供給的資料，為了使大家更能清楚地暸

解起見，我們將它分為下列諸段加以討

論：地理、歷史、宗教、語言。

1 士也E里

它所在的地區是美索不達米亞，一

個由西北而東南長約一千公里的大平

原，它的東部有臣格洛斯大山，北有亞

美尼亞的山脈，西以敘利亞為界，南邊

則有阿刺伯曠野及波斯灣。人類文化的

發源地向來與大江大河是不能分離的，

當然在這裡也不能例外。在這個平原中

奔流著兩條舉世聞名的大河，即幼發拉

的及底格里斯河（見該條），是這一區

不可或缺的生命線。可是它們並不是兩

條循規蹈矩的河流，在歷史上它們不知

多少次改變了河道，不知淹沒了多少人
口和牲畜，破毀了多少城市和莊田，但

也造成了其他新城市的理想環境，開闢

了新的耕地。基於這種原因，自古以來

修掘河道，疏通水源，灌溉農作物等的

水利工程，向來是此區居民向自然環境

奮鬥的主要作業，也是人類歷史上水利

工程的最早開端。這兩條河流，也實在

是與這一區的農業、經濟、運輸、政治

及文化有著密切的關係。但是原來真正

的叔默爾地區，是較此一廣大平原為

小，它主要的只佔有自巴比倫至波斯灣

一帶，約三萬四千平方公里的平原區，

是以它主要的城市，也多出現於這一

區，比如，息帕爾、巴比倫、尼普爾、

烏爾、烏魯克，厄黎杜等，應當注意的

是現今的波斯灣已因經年累月地受著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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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河流的淤塞，而較當年向海洋後退一

百公里左右。

2. 歷史

它的歷史開端是昏暗不明，以前申話

為出發點的。據載當時這一區域已是人

口眾多，城市林立的地方，於是天上的

神明決意下降給十座較大的城市，封立

國玉。這十位國王的壽數也實在高長的

令人昨舌，其總合竟達四十三萬二千

年，是完全不可置信的。其次他們的文

件中，也記載了洪水的事跡，考古學家

吳雷（ Woolley）雖然強調他在烏爾城發

現了這次洪水的遺跡，但為其他學者加

以有力的否定。

洪水之後，此區的居民繼續生存蔓

延，仍有人稱王於基士、烏爾、烏魯

克、拉加士等城，但是神話的色彩仍然

有增無減，比如厄塔納國王乘老鷹上天

取種，以傳後代。其次關於杜慕齊王和

烏魯克王基耳加默市的記載，皆與神話

有密切的關係﹔不過他們的壽數卻已漸

減低，由數千年而減至數百年。
但是這一段洪水前後的記載，仍不

能視為歷史，因為它是完全無據可憑

的。關於這個民族的開端及最初的歷

史，真正能供給我們可靠線索的，仍是

考古學。根據在烏爾、厄黎杜及瓦爾卡

等古城的挖掘，我們知道叔默爾人最古

的城市是厄黎杜及瓦爾卡，它們的文化

遠在公元前三千多年已開始發揚光大﹔
不但有此一時代的兩座宏大的廟宇被挖

掘出土，而且業已證賞，此時叔默爾人

已開始用文字來傳播文化，無怪乎考古

學者們稱這一時代為文化的突然爆發時

代，它的影響力所及竟遠達西南方的埃

及。
叔默爾的下一個歷史階段是自公元

前 2800 年至 2600 年間，因為在這個時

期，有一種新的文化出現，這種新文化

的代表作，是一些被考古學者發現的，

一種別具風格的黑及紅色的陶器，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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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的磚，軸形的印章，以及一些祭耙用

的器血。這個文化流傳之廣，是相當可

觀的，東至穌撤城，西至敘利亞及其他

小亞細亞地區，西南至埃及，這個時代

中的廟宇則較前一時代者略有遜色。

自公元前 2600 年，叔默爾才算正

式進入有史時代，它的陶器呈現粗製濫

造的狀態，廟宇的形式較前有所不同，

祭壇被置於高台上，並在基士、尼普

爾、烏爾、開始建造高大的尖塔，所用

的磚也與從前不同，呈中凸形，並在廟

宇之旁建有王寓，一反過去宗教統治政

治的傳統，而形成政教分離的狀態。宗

教藝術作品中，最令人注目的是獅頭鷹

身的神像。鷹的兩爪立於兩條雄牛的背

上。而此時宗教的中心建立在尼普爾

城，烏爾卻變成了政治軍事的中心。在

這裡被發現的關於行政、軍事、以及年

鑑一類的歷史文件特別豐富有趣。除此

之外，更發現了一些國王的墳墓，它們

的建築都相當的偉大，內中並葬有寶

石、金銀器血及裝飾品，更有國王或王

后僕姆陪葬的習俗。烏爾當時的勢力雖

如此之大，卻未能建成一個統一的叔默

爾王國，而是出乎意料之外地，出現了

一位名叫路加耳匣基息的烏瑪城的國

王，他以快速的手法，出兵東征西伐，

節節勝利，先後將拉加士、烏魯克、烏

爾、拉爾撒以及尼普爾佔領，所佔地區

之廣，竟南達波斯灣，北至地中海，是

向來所未有者，於是自稱國王，自命為

「世界之王」’「四方之王」。可惜他建

立統一王國的美夢只是曇花一現，二十

五年之後，竟有一位閃語系的強人撒爾

貢，以同樣迅速的手法將國玉打敗、俘

據、置於尼普爾城神廟門口的籠中，供

人恥笑。
於是自公元前 2350 年至 2160 年，

叔默爾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亦名阿加

得時代。撒爾貢更將前期國王的版圖擴

充至塞浦魯斯品，建立有史以來叔默爾

的最大王國，是為閃語系民族的第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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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撒爾責除了建立正規軍之外，更

改革社會制度，在行政方面再不受宗教

政權的約束，而統治宗教，與以前的傳

統適得其反﹔他的繼位人也各自在藝術

及軍事上有所作為，保持了王國的王

榷。直至沙爾卡里沙黎國王時代，忽然

有一批自匣格洛斯山區遷至平原的野蠻

人，即是兇悍善們的古提人。（ Guti ）。

他們踩搞了全國的城市、農村，可是因

為沒有文化的基礎，孔武之餘未能建成

正式的王國。

在經過一段歷史上的混亂時期之

後，叔默爾進入了第三個歷史階段

( 2060-1955 ），也被稱為烏爾的第三朝
代，是叔默爾文化的黃金時代，但也是

一個走向完全滅亡的時代。它的創始

人，是烏爾納慕。這位偉大的國王在雪

去阿加得王朝所加給的恥辱，收復混亂

的時局之後，勵精圖治，恢復叔默爾人

的本來文化，重修破爛的廟宇，重建倒

場的城市，諸如烏爾、烏魯克、阿達布

等城，更建築了宗教上的高大尖塔，開

闢新的水利河道，整理農業，革新財

政，調整土地，頒佈新法（是人類歷史

上最旱的法律文件），提倡文學及藝

術，使全國的宗教、政治、民生走上欣

欣向榮的康莊大道。他的兒子叔耳基繼

承父志，在位四十八年之久，更將國家
治理的井井有條，重新建立起政教合一

的政權，將自己視為神明，統治全國百

姓。可惜這種國泰民安的昇平狀態，並

未能維持太久，即開始跟著歷史的潮流

走向下坡，終至依士彼辣大將揭竿而

起，倡導政變，自立為王，是為叔默爾

的最後君王，但再也不是完整的國家。

自此國勢日哀，終為入侵的閃語系民族

阿摩黎人一所乘，重新統治叔默

爾，並在巴比倫建立了阿摩黎人的第一

王朝，白此叔默爾乃消跡於歷史。

3 宗教
叔默爾人的宗教，猶如其他古中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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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所崇奉的，是多神教，只有以色

列民族除外。他們的宗教是與大自然界
有著密切的關係。猶如中國民間的信

仰，以人體的形像來代替天神、地神、

山神、水神、風雨申、雨神等，其次星辰

也是他們崇拜的對象，正因為星辰是構

成他們宗教的因素之一，是以很早他們

就對天文學有了相當的認識同研究。最

後魔術或稱妖術，也在他們的宗教上佔

有重要的位置。所謂妖f材，就是以有限

的人力及方法，想對大自然加以控制的
企圖，雖然勢非所能，但這卻是自古以

來一切邪神宗教的共同點。

既然叔默爾在歷史上統一的時期

短，而各個城市獨立自治的時期長一

即史家所稱的城市王國 是以每個城

市有自己的神明。他的神像被供奉在本

城的大廟中或頂台上，視為最高的權

威﹔很少有全國統一的神明，神明之多

自是意中事。到了烏爾的第三朝代，被

記載的不同的神名竟達六百之多，但是

這並不是說在他們的神明中，是沒有等

級的分別。他們將宇宙分成三部份，上

天是安神的住所及統治的範圍，是一切

神明的父親，是世間一切的創造者，也

是掌管者，人及牲畜的生命及歸宿，也

都由他所操縱﹔當然，他的神像是被安

置在不同廟宇之中的。次一等級的神是

主管穹蒼的恩里耳神，他的女伴是主管

山脈的寧里耳女神。再次一等的神明是

統御下地、深淵及淡水、鹹水（河、

湖、海）的恩克（巴比倫人稱之為厄

阿），他的主要廟宇位於原來在波斯灣

邊上的厄黎杜城。除了宇宙間的這三位

主要神明之外，還有三位天文界的高超

神明，即：太陽神烏突（即巴比倫人的

沙瑪市神），被敬奉在拉爾撤城中﹔月

亮神南納（即巴比倫人的欣神），是太

陽神的父親，百姓對他的敬禮中心是烏

爾，他的女伴是寧加耳女神﹔第三位星

神即（尼）殷安納（ Ni) in-anna 女神，

亦即「天后」’也就是巳比倫人的依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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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爾及西部閃語系民族的阿市托勒特，

是位主管愛情及豐產的女神。

叔默爾人對神明的敬禮是相當細心

謹慎的，有他們一定的祭神禮儀，比如

洗濯沐浴、傅油、焚香、燒香木，並有

每天的早祭及晚祭，更有特別求恩及謝

恩的祭獻。又有每月及每年不同節日的

慶典，都要舉行祭靶，行祭時又要唱讚

詞，念禱文等。司祭們分成不同的等

級，主管廟宇中不同的事物。

4. 語言

叔默爾民族雖然早已不復存在，可

是考古學者們證實了他們不但有自己的

語言，而且早巳有自己的文字 模形文

字。他們的語言是沒有格變及位變的，

構成每個名詞，或動詞的特殊意態及形

式的主要成份，是前綴及後綴，與現今

的土耳其文很近似。考古學者曾發現為

數相當多的叔默爾文件，其中最容易暸

解無誤的，是有關經濟及商業的文件﹔

有關歷史記述的文件則較難懂，但是最

費解的卻是那些歌詞及詩文，因多與神

話有關之故。目前這些文件已大都被譯

成現代語言，供人參考，並且也已有數

種叔默爾文法、字典及辭典問世，供人

研讀，為明瞭這種早已被人們數千年來

所遺忘的文字。

846 叔拉米特

Shulammite, Sulamitis 

雅歌上新娘的名字，導源於一個性

質形容詞，即「獲得和平的」意思（歌

7: 1 ）。對於這個女子的解釋，學者們的

意見頗不一致：有的以為她是叔能城的

女子阿彼沙格，是指達味年老時服事他

的那青年妾侍（列上 1: 1-4 ），以表彰這

位女子的童貞美麗﹔也有的學者以為此

名是「撒羅滿」一名的女性化形式，意

即「屬撒羅滿的女人」’指撒羅滿妻妾

之一而言﹔另有人以為她是一個外教女

神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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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名，屬於印度歐羅巴種，原居

於蘇聯南部，位於黑海及裡海之間的草

原地區。公元前第八世紀，他們漸次向

中東「肥法的半月區」移動，在到達目

的地之後，即與當時己走下坡的亞述帝

國聯盟：另一方面瑪待人則與巴比倫結

為聯邦，雙方相對交戰。叔提雅人在這

場戰爭上，沒有對盟友發生多大的作

用，結果亞述終究失敗滅亡，瑪待人則

乘勝攻打叔提雅，將之幾乎消滅淨盡，

殘餘者只有重新回歸自己的發源地，以

保生存。在亞述沒有完全滅亡之前，他

們也曾乘機作亂，出兵襲擊中東的鄰

國，甚至在埃及法郎仆撒美提科一世時

代（ 663-609 ），他們曾經出兵遠至埃

及。目的當然是在擴展自己的勢力範

圈，而不注重挽救奄奄待斃的亞述帝

國。其實這個落後的遊牧民族，也的確

不會有大作為的。

叔提雅人早已以阿市革納次的名
字，見於創世紀的「古代民族列表」（創

10汀，編上 i :6 ）及耶肋米亞先生日的預言

上（耶 51 :27 ）。基於他們的文化相當落

後，慣被史家視作野蠻或無文化的民

族。這種現象亦見於聖經（加下4:47﹔哥

3: 11 ）。有些學者以為史托頗里城之建立

與得名，應歸功於叔提雅人。他們在被
瑪待人戰敗後，一大部份回原籍外，另

一小部份則留居於聖地，建立了此城。

在希臘時代，貝特商亦名史托頗里。

見 736 貝特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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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8 散潔禮

Purification, Purificatio 

取潔禮的目的，是將人有意或無意

所沾染的法律上的不潔取消。取潔的方

式大都是以象徵式的水洗（見洗潔禮）

，或以酒血禮而完成（見灑撒禮），但
以火炭取潔的記載亦曾見於聖經（依6

6, 7 ），以獻祭而取潔的記載更為數不少

（見祭獻）。不只是人能沾污自己而獲

得法律上的不潔，就是器血亦然，普通

說來，若是陶器在沾染不潔之後，應將

之打碎﹔若是金屬器血或木器則應將之

以水洗磨擦乾淨 (ij力 15:12 ）﹔若是屬於

戰利品的器血，金屬質的應以火取潔，

不然應以水取潔（戶 31:21-23)

見849取潔水、 1232洗梅、 2599灑撒攏。

849 取潔水

Lustral water, Aqua Lustrationis 

取潔水的意義當然是在於洗濯清

潔，但是在宗教的用途上，它有不同的

目的，比如為洗淨人法律上的不潔（肋

14: 15﹔戶 19﹔肋 11 ) ，為使人脫免可

能的站污（出 24:6 8; 30:17 21 ﹔肋 16:

4,24 ），為使人或器血領受祝聖禮（出

29:4﹔肋 8:6﹔戶 8:21 ），為洗潔祭耙用

的祭台或祭物（出 30:10﹔肋 16:14,15 ﹔

戶 19:17 ），豈有作補贖，如若翰之洗禮

（瑪 15:2﹔谷 7:3,4﹔路 11:38 ），為講究

衛生，如法利塞人之洗手禮（~馬 15:2 ﹔

谷 l :23﹔路 11 :38 ）。取潔的洗禮亦有不

同的方式：將人或物完全浸入水中而洗

潔（肋 11 :25 ; 14:58 ; 17: 15﹔戶 8:7,27
等），灑水而洗，或者傅油塗血而取

潔。取潔的主要目的是在於使人能重新

度團體的生活，因為他曾因著某種法律

上的不潔，而脫離了團體。所謂不潔大

都與倫理上的罪惡或污穢無關，今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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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上幾種取潔的實例：

主持禮儀的人員在受祝聖之前要洗

身（出29:4﹔肋8:6 ），在行禮儀之前（出

30: 17 21 ﹔ 40:31,32﹔肋 16:4 ）或以後

（肋 16:24，品，28﹔戶 19:7 ），亦應洗濯

自己﹔並且在殺生（肋 14:8 等），吃死

獸肉（肋11 :40 ）、患淋病（肋 15:511 ）、

遺精（肋 15:16-18 ）、月經（肋 15: 19-

24 ）、打仗（戶 31 :24 ）及在觸摸死屍0力

11:27,28 等）、殺過人的士兵及戰犯在

作戰（戶 31: 19 ）之後，應、洗源自己的衣
服，以重新獲得法律上的潔淨。飯前洗

手亦漸漸成了內心潔淨的象徵（詠26:6;
日：4﹔ 73: 13 ），或無罪的象徵（達 21:

6﹔瑪 27:24 ）。為證明女人是否背棄丈

夫而行了姦淫，經上亦有喝「苦水」的

制度（戶 5:12-31)

正如舊約中水有洗潔、赦罪及革新

的象徵意義，新約也有使人重生的水洗

聖事的建立（若 3: 1-12﹔宗 2:28﹔羅 6:

3-14﹔哥 2:8-15﹔格前 3: 16 等）

850 和好

Reconciliation, Reconciliatio 

「和好」希臘文作“Ka tall age＂ ’是

新約、尤其是聖保祿宗徒著作內，一重

要術語。新約以基督的救贖事業，是在

於為人贖罪，使人與天主「和好」（羅5:

9-1 l ﹔格後 5: 18, 19﹔弗 2:11-17﹔哥 1:
19-22 ）。這並不是說舊約內沒有這種思

想，舊約內原是充滿這種思想的，祇不

過是在預報未來﹔在所預報的既成為事

實以後，這種思想的論述，自然更為其

體，明顯詳盡。

「和好」’嚴格說來，不是指平常

彼此要好，而是指消除彼此間的仇恨﹔

天主與人間的仇恨，是出於罪惡﹔罪惡

使人成了天主的仇人（羅 5: 10﹔參見創
3: 15 ，口，24 ）﹔罪惡是仇恨的因，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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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罪惡的果﹔所以消除了仇恨的因

罪惡，也就消除了罪惡的呆一仇恨。

為此，天主耶穌要使人與天主「和
好J ，就非消滅罪惡不可。罪惡是由於

人接受了從來不站在真理上的惡魔的欺

誼（若 8:44 ），而進入了這世界，死亡

也隨之而進入了這世界（羅 5: 12 ）。為

此，基督戰勝了罪惡，也就戰勝了魔

鬼，戰勝了世界，戰勝了死亡（若 12:

31 ﹔ 16:33 ：，格前的：21 ，泣，55-57﹔希2

14, 15 ）。天主不是不愛世界，不是不愛

世人﹔如果他不愛，他就不會創造這世
界和人類（智 l 1 :24-27 ）。他恨的只是

罪惡（詠5:5 ）﹔降災施罰，無非是為叫

人明白罪惡的兇惡，叫他回心轉意，惱

恨罪惡，而再與自己言歸於好（耶3: 14• 

35 ：凹，則 18:3032 ）。無奈人性偏向邪

惡（創 8:21 ），↑古惡不懷。雖然如此，

天主仍不忍見人喪亡，自動設法營救

（耶 31:20：，依 49:14,15﹔歐 1 1 :8,9) 
全部人類救恩史 舊新二約所記載

的，無非是天主對人的愛，和人對天主
的無情。

人能犯罪，卻不能由罪惡中解救自

己。因為人犯罪是得罪無限的天主，決
沒有犯罪而又自救之理。人人都有罪

（羅 3：刃，24﹔若一 1: 8-10﹔參見錢20:9 ﹔
訓 7:20 ）﹔既有罪而不能自拔，所以天

主的智慧想出了救贖的計劃：派遣聖子

降生贖罪，使人與自己再言歸於好（弗

1:3-14 ）。這完全是出於天主的慈愛，

並不是人有什麼可取待贖的功勞（鐸 2:

11-14 ﹔ 1:3-14 ）。天主所施形形色色的
救恩，無不彰顯天主的慈愛﹔但救恩無

大於十字架救恩的（弗 2: 14-16﹔哥 l : 
20 ），也沒有什麼救恩比十字架的救恩

更彰顯天主的慈愛（若3: 16﹔羅 5:8 ﹔ 8:

32﹔若－ 4:10 ）。十字架是徹底暴露了

罪惡的無情，卻也徹底彰顯了天主無限

的慈愛。誠然，天主是以彰顯自己的慈

愛，來表現和尋求自己的光榮（若l 1:4; 

羅 3 :24-26﹔參見依35:2 ﹔ 66:18,19﹔達

851 

3:42,43 ）。天主的慈愛，即所謂天主的

恩寵，全是天主白賜與人的恩惠，在人
犯罪以後，賴十字架復義，再蒙赦獲

寵﹔更是天主無限恩愛的賜與。天主的

作風，實是以愛來吸引人歸向自己（若

12:32﹔參見依54:6 8﹔耶31:2 6：，歐 11:

8 11 ），人應被吸引跟隨在天主後，形

影不離（若6:44﹔希 12:2﹔若－ 2:6：，參

見歌 1 :4 ）。這番吸引即是所謂的「信」﹔

人藉信德被吸引歸向天主，而與天主

「和好」。所以「和好」是天主和人雙方
的動作，但主動和完成這一「和好」的

還是天主，人只有認罪，接受天主的愛

而相信天主的愛。為此，人在今世和來

生，祇有歌頌天主的仁慈（羅 9: 14-29 ; 

參見詠 23:6; 36:6; 86: 12, 13 ; 89:2,3 ; 
依的：7)

見 84 仁愛、 1453 恩寵、 2082 罪。

851 和平
Peace Pax 

「和平」的觀念在聖經的原文上是

非常廣泛的，其含義亦非常豐富、繁多

及複雜，以致世界上沒有一種文字，可

以相稱地將聖經上「和平」之意義，用

一個字來概括地表達出來。最早的聖經

譯本 希臘譯本一竟用了二十五種方式

來表達「和平」的意義及觀念，其結果

是希臘譯本上的「和平」已完全超過了

其希臘文所原有的「和平」的觀念範
圈，而自成一格。這就是所說的聖經希

臘文。這裡所談論的「和平」觀念，只

不過是一個構成聖經希臘文的例子而

已。

1. 舊約
和平在我們的腦海中一向是一個靜

止的觀念。在聖經上卻適得其反，它是

一個富有活動力的觀念，它是指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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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美、健康、無殃而充滿活力幸福的

生命，是指個人或團體物質生活的富裕

美滿，個人或團體精神生活的愉快、舒

暢（見出 18:23﹔民 8:9 ﹔ l 1: 31 ）﹔也正
因此，和平是上主的莫大恩賜（詠 29:

11 ﹔ 35:27﹔依 26:12 ﹔ 45:7 ）。司祭祝

福時，祈求上主的和平降在以民身上

（戶 6:26 ），或降在耶京城中（詠 122:6-

8 ）。上主向自己的百姓說「和平的綸

音」（詠85:9 ），意即賜和平與百姓。上

主之所以如此作，是基於他對盟約的忠

實（戶 25: 12 ），但是這首先也要看百姓

是否確實遵守與天主訂立的盟約（見肋

26 ）。所以以民是否能享受和平，完全

在於它與天主的關係如何。如此，和平

的反面並不一定是戰爭，至少不僅是戰

爭，而是一切能破壞人與天主之間良好

關係的事故一罪惡。上主說：「惡人決

無平安」（依 48:22 ）。上主是和平（思

高譯本作「幸福」）及災禍的創造者（依

45:7 ），按照人之應得而分施於人，是

以正義一罪惡的反面一與和平是分不闋

的，換句話說，那裡有正義，那裡就有

上主的和平（詠85:11 ）。所謂正義就是

遵守天主的誠命，幾時以民遵守上主的

誡命，和平（思高譯本正確地作「安

樂」）將似江河（依48: 18 ）﹔「和平」將

是以民的官長，「正義」將是它的政要

（依 60:17) 。以民的幸福（和平）將建

立在正義之上（依 54:13,14)

但是，儘管如此，以民仍然不斷犯

罪違背了上主，破壞了與天主之間的美

好關係，損害了正義，失掉了和平（幸

福）。因此，真正的和平的實現，只有

期待默西亞的來臨，只有他才是真正的

「和平之主」（依 9:5﹔匣 9:9 ），他將以

正義與公平建立他永遠的王國，他將與

以民建立和平的盟約（則34:25 ）。在這

裡「和平」的意義又強烈的具有救援的

含義，上主將建立完整的和平，意即上

主將徹底的拯救自己的百姓，而這種完

備的真正的默西亞時代的和平（岳4: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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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9:13,14 卜在先知們的口中，也就成

了默西亞出現的確實徵兆及不誤的依據

（見路 l :79 ; 2: 14 ）。這種和平將是默西
亞給以民帶來的絕大恩惠及祝福（貝的4:

25-29 ）。這種和平不只將實現於人類

之間，即是動物植物也將分享它的恩賜

（歐 2:20﹔依 11: 6-9 ; 35:9 ; 65:25) 

它將是永無止境的和平（依 9:6 ﹔ 32:7 ﹔

詠 72:7 ）。值得注意的是上主的使者或

先知，每向人報告上主的旨意時，也多

以（和平）為開場白：「你放心！不要

害怕」（民 6:23 ），「你平安的去吧！」

（列下去 19 ），或者：「不必害怕，願你

們平安！」（多 12: 17) 。這種報告平安

及驅除↑自惰的開場白，就是在於開始即

指出上主將賜恩惠與人，人與天主之間

的和諧關係一和平一業已恢復之意（見

路 1:13,28﹔瑪 1:20)

2. 新約
既然先知將默西亞描寫成「和平的

君王」（依9:5﹔臣 9:9 ），如今默西亞業

已誕生，默西亞時代業已開始，與默西

亞時代不可分開的和平自當業己來臨

（路 1:79 ﹔ 2: 14 ）。無怪當天使首先向牧

童報告耶穌誕生的喜訊時，強調並指出

和平已實現於世（路 2: 14 ）。耶穌命自

己的門徒要以「和平」向人祝候（瑪 10:

13﹔路 10:5 ）。他自己明言是他給人類

帶來及留下和平（若 14:27 ），是世界所

不能賜與的和平（若 14:27﹔ 16:33)

但是為獲得耶穌的和平是必需要以刀劍

來奮力奪取的（瑪 10:34﹔路口：51 ）。

這種默西亞時代的和平並非其他，

而是宣傳福音的結果（弗 6: 15 ），是與

耶穌結合的結果（斐4:7﹔伯前 5: 14) ' 

是教友與耶穌組成基督奧體的成效（哥

3: 15 ），是正義的果實（羅 5: 1 ），是追

隨天主聖神的恩賜（羅 8: 1﹔迦 5:22 ）。

在這裡保祿將生命與和平連接在一起，

其目的在指出和平乃是圓滿生命不可少

的，或謂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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祿所說的「和平的天主」’按其上下文
來講，不外就是救援的天主（羅 15:33 ﹔

16:20﹔格前 14:33﹔得前5:23﹔見則34:

25 ），於是和平與救援又是相提並論，

等量齊觀的觀念。天主因著自己的聖子

耶穌基督而建立了和平（斐 1 :2﹔哥 l : 

20：，見宗 10:36 ），保祿更引用了舊約上

的盟約的觀念，指出天主因墊子聖血的

傾流，與人類重新和好，重建和平（希

13: 20 ），如此耶穌自己就是我們的和

平，因為他是我們與天父和好建交不可

或缺的一環（弗2:14-17 ），所以真正的

信友應在和平、正義及聖神的喜樂中生

活（羅 14: 17﹔格前 7: 15) 

852 垃圾﹝廢物i
Dregs, Peripsema [Refuse, 
Purgamentum] 

「垃圾」及「廢物」兩詞見於格前4:

14 。聖保祿在格前4:6-13一段，願意教

訓那些驕奢淫逸的格林多人，應如何修

練謙遜的德行，並以身作則，謂自己

「被視為世上的垃圾及人間的廢物」（格

前 4: 13 ）。保祿的這種說法是十分具體

而刻骨化的，因為按當時希臘文化的習

俗，這兩個詞是專指那些代人贖罪而被

作為人祭的可憐人說的。為了平息神的

怒氣，及補償百姓的過犯，慣找一個或

數個下賤無知甘作犧牲品的小民，在將

他們殺祭之前，先以美好的食物，華麗

的衣服，及高貴的住宅，來招待他們一

番。但過不久，獻祭之日即到，百姓卻

一反常態，向這個或這幾個可憐人吐污

咒罵，極盡侮辱之能事，終至將他們殺

害祭神，如此算是賠補了百姓的罪過。

平息了神的震怒。無疑地，保祿視自己

及其他的宗徒們為「垃圾」及「廢物」：
猶言自甘作犧牲品，為百姓而犧牲。

852 853 

853 夜

Night, Nox 

按創第一章的記載，天主開始創造

萬物時，第一個被造的即是光，天主將

光與黑暗分間，稱光為「晝」’稱黑暗

為「夜」（創 1 :5 ）。這是聖經上第一次

用「夜」字，同時也說明了「夜」的性

質，即「輩」的對稱，也即無光的一段

時期。之後，天主為叫夜不致完全處於

黑暗中，於是造了較小的光體：月亮、

星宿為控制黑夜（創 I: 16 ）。由達 3:71

可知夜也好，畫也好，既都是受造物，

都應讚美天主。且按詠 19:3 的話。「日

與日侃侃而談，夜與夜知識相傳」’意

即無論曰與夜，無不在彰現天主的光

榮，好似日與夜都有口似的，在講述天

主的光榮。此外，人睡覺普通都在夜間

（參閱得前 5:7 ），為此，天主不但在夜

間藉夢來做示人，如創20:3 ﹔ 40:5 ﹔ 41:
8﹔瑪 l : 14 ，而且多次在夜間藉神視毆

示人，如創46:2﹔撒上3:2-15 ﹔ 28:8﹔依
29:7﹔回 1:8 。夜因為無光，是黑暗的，

因而夜往往被描寫為充滿了恐怖（參閱

詠 91 :5 ），因而夜成了死亡以及一切罪

惡的象徵（見約 17:2 ﹔ 18:6, 18 ），包括

心情惡劣或靈魂喪亡的象徵（參閱若 9:

5; 13:30 ）。甚至按聖保祿的思想，整

個人類歷史由第一人犯罪，失落了天主

的聖寵後，好似進入黑夜中，直到默西

亞救主來到後，才出現了黎明，露出了

曙光（羅 13: 12﹔得前 5:5 ）。所以，按

保祿之意，幾時人犯罪，即屬於黑夜，

即是黑暗之子﹔但在獲得救主救恩之

後，卻成了自日，成了光明之子。最
後，由於夜間萬績俱寂，實是人同天主

默談最好的時候，所以自古不少熱心人

士多次在夜間祈禱（見詠 1 :2 ; 22:3 ; 77: 

5-7 ﹔ 119：白，62 ﹔ 148 ）。新約內耶穌也

多次在夜間向他的天父祈禱（見瑪 14:

23 ﹔ 26:31,36﹔路 22: 19 ）。之後，聖教

初興時，耶穌的鬥徒也多效法耶穌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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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在夜間祈禱（見宗16:25 ﹔ 20:7 ﹔ 27:

23) 
至於夜如何分劃，見時辰、時間。

854 夜鷹

Short-eared Owl, Noctua 

按動物學上的解釋：夜鷹屬脊椎動

物，鳥類，鳴禽類，夜鷹科，體大如

鳩，頭嘴扁平，呈三角形等，晝伏夜

出，以蚊蟲白蟻等為食。聖經上將之列

入不潔之鳥類中，故其肉不可食（肋l 1: 

16﹔申 14: 15) 。但是否確係這種鳥，

則很難斷定。蓋猶如聖經中所提及的其

他為鳥類，大都用民間所通用的名稱，

而不是科學的術語名稱。但可以斷定的

是，它應是一種鷹屬鳥，因捉食昆蟲或

腐肉垃圾而被視為不潔的。

855 夜更

Night Watch, Vigilia 
見 1477 時辰。

856 奇蹟、異事﹝神蹟l
Miracle, Miraculum 

「奇蹟」、「異事」或「聖蹟」’及

其他的類似名詞，通常是指一種超乎常

惰，令人費解，或者令人希望突然實現

的事實而言。按照普通說法，這樣的事

蹟超越一切自然的現象，是自然力所不

能解釋的。

一般科學家由於罔顧超自然的緣

故，把一切現象都看作自然因果律的結

果，以為這樣的事也是偶然事，即出于

人的智力所未曾發現的原因的自然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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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但對各種宗教的信徒來說，這樣的

事自古以來就被視為「神蹟」或「聖

蹟」’即為超自然的神明或鬼神所行的

事蹟。
據教會的傳統神學，「奇蹟」是超

自然存在的天主親自或藉其代表所行的

事。天主行「奇蹟」，或暫時停止自然

律，或按自然律的過程轉變史事，或在

自然律外定斷取捨。

讀聖經時，對於舊約和新約內所載

的不可勝數的異事，固然不可用上述科

學家的意見，但也不可只依照上述神學

家的看法來解釋。希伯來人從沒有將自

然界與超自然界分開。他們雖對天主懷

著極崇高的概念，但同時也深信在這位

天主方面，沒有「近處」和「遠處」的

分別，他是「充滿天地的天主」（耶曰：

泊，24 ），他的「智慧施展威力，從地極

直達地極，從容治理萬物」（智 8: 1) 

他「以自己大能的話，支撐萬有」（希 1:

3) 
聖經內所記載的「奇蹟」及「異

事」’實在是「神蹟」’就是說，是一

種特殊的「記號」’以表現和證明天主

從不離開他所造的世界，不斷在歷史中

實行他的救恩計劃。

1. 舊約記載的奇蹟

舊約全書證明，虔誠的以民從不用

科學的眼光，來觀察自然界和歷史現象

的表面由來，他們惟有用信仰，在這些

現象內，觀賞及驚訝天主權能和照顧的

設施，以天主為萬事的原因。

1 . 1 對自然界
自然界的一切存在，都是由天主造

化的（創 1,2 ），不但如此，而且天主還

以自己的智慧及權能「從地極直達地

極，從容治理萬物」（智 8: 1: ，約38; 39; 

詠 104: 10,32 ）。所以自然界的萬事，其

發展和過程也無非是天主所安排的成果

（詠 147:5-18﹔智 16:24,25 ）。一切都是

天主施行的「奇事」、「奇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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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大能的化工」、「奇異的化工」、

他「威力大能」的表現（詠 89:6 ﹔ 106:

2 ; 139:14; 145:4﹔約 5:9等處）。希伯

來文為指出天主作的大事，用了好幾個

名詞。為他的大能，沒有什麼「困難的

事」（創 18: 14﹔耶 32: 17 ）。他是「神聖

尊威，光榮可畏，施行奇蹟的上主」

（出的： 11 ) 

1.2 對人類歷史

天主不但使萬物存在，不但照顧所

有的受造物，而且更使虔誠的以民，在

歷史的過程及各種人事上，經歷和驚訝

天主所顯的大能。他是統治歷史的主

宰。種種民族像似「泥做的器血」’是

他的手陶成的，諸凡君王都是由他所委

任或由他罷免的（耶 18:6-10 ﹔ 25:9『29 ﹔

27:5-7﹔達 4:21 23,32 ）。為了實行並

成就救恩史的計劃，他另外用他「強力

的手，伸出的臂」統治並照顧自己的百

姓（出 13:3﹔耶 21 :5﹔則 20:33,34﹔依

62:8 ）。他顯出特殊的「奇蹟和異事」’

把以民從埃及領出來（出 7:3 ﹔ 1 1:9﹔耶

32:20,21 ﹔詠135:9 ﹔ 78:43 －幻， 105:26

36 ）。在領出以民之前他藉梅瑟的手施

行「奇蹟」，使以民相信是他親自拯救

了他們（出 4: 1-5,30,35 ）。為指示天主

在埃及所顯的奇事，聖經原文局的字眼

都含有「記號」和「證據」的意義，指

明這些奇事一面彰顯天主的大能（出 7:

5 ），使以民承認他是「上主」（出 l 0: 

1,2 ），一面表明天主是「亞巴郎、依撒
格和雅各伯的天主，他總不會忘記他曾

向以民的祖先所許的諾言」（出 3 : 

6, 13, 15) 
證諸上述，奇蹟的意義和目的就昭

然若揭了。天主無需在怪異超奇的事上

顯奇蹟，很多次他發顯的神蹟都在屬於

自然界的普通現象上，例如埃及人所受

的各種災難就是。奇蹟不過是一種證

據，它有敢示的性質，顯示天主的旨意

必然有效。奇蹟也可視作一種信號，叫

人注意天主在場，或者使人驚訝欣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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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使人恐懼害怕。總之，它常是以幫

助人產生信仰為目的。此外，它還可當

作證據和預兆，證明天主藉先知所說的

話，到時必會應驗（依7: 11 14 ﹔ 38汀， 8;

耶 44:29,30 ）。

猶如在埃及曠野中，天主用「絕大

的神蹟」（蘇 24: 17 ）顯示了自己，叫以

民的信仰堅定強毅﹔同樣他也在厄里亞

和厄里曳的時代，即在該信仰面臨危險

的時期，施行許多特殊的奇蹟，以保護

百姓的信仰（列上 17-21 ﹔列下 1: 1-13: 
21 ）。姑不論關於這兩位先知的記載多

含有「民間傳說」’並誇大先知的所

為，但他們兩位的使命在於證明那「施

行奇蹟的」上主（詠 77: 15 ），即是拯救

以民唯一的天主，卻是無可置疑的。

古時的奇蹟為後世信仰的保證：後

世的虔誠以民，以天主在古時為拯救照

顧自己百姓所行的事，當做信仰的根基

和保證，對天主的大能極力歌頌、讚揚

（詠78:43『51 ﹔ 105:28-36﹔智 10: 15 ; 1 1: 
20 ），另外在詩篇中，不惜以過分的形

容，描寫天主發顯奇事的情形，例如說

以民過紅海時（出 14:21-31 ），海洋「逃

溜」了（詠 144汀，5 ）：海底變成了「一
片青草地」（智 19:7 ），在曠野由岩石中

流出的水（出 17:6 ），成了「水潭」（詠

114:8 ）或「江河」（詠 105:41 ），那在

露水昇化後在地面上留下像似霜的「瑪

納」（出 16 ：日， 14 ），被稱為「天降的食
糧」（詠 105:40 ），「天神之糧」（詠 78:

25﹔智 16:20 ）等是。

以民的這種態度並非出於愛好奇事

的心情，而是堅信天主掌管萬事的表

示。他們以自己的歷史是「神聖的歷

史」’以自己的民族是天主神政下的人
民，受天主「眾多恩惠」的百姓（詠 106:

7 ），世世代代傳揚上主的「偉大作

為」，使後代的子孫仰望天主，時時處

處懷念他即是「與以色列訂立永遠盟

約」的上主（詠 145:4-14 ﹔ 105:5-10﹔德

36: 13 等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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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的奇蹟~末世的先兆：以當初

天主所行的大事為基礎的信仰，支持著

以民對將來決不動搖的希望。先知們在

國家衰敗，選民被遺棄，流徙異鄉為奴
的時候，常常把昔日歷史上的經歷向以

民提示，讓他們由這些大事取得希望，

並向他們預言天主將來必為自己的百姓

行更奇妙的事。他要第二次解除他們奴

役的束縛，領他們出離敵國（依 35:4-

10; 40: 1 1 l ﹔素 3:14-20 ），經過「大

河」（依 11 ：凹， 43: 16 ），在曠野內使泉

水湧出，給他們解渴（依35:6,7 ﹔ 41: 18 :’ 
的：20 ）。不但如此，天主還要顯更大的

奇E責，叫他的百姓復生（則37:14 ），與

他們訂立一新盟約，將自己的法律寫在

他們心上，賜給他們一種新精神﹔把自

己的神傾注在眾人心上，使那新盟約永

遠不受破壞（耶 31:31-34; 32:40,41: 

33:20,21 ﹔則 36:26,27﹔岳 3: 1 ）。在末

世來臨時，天主要更新一切，「創造新

天新地」（依65: 17 ﹔ 66:22 ），親自作普

世的君王（匣 14:9 ）。這段天主施行種

種奇事的歷史經過，按照先知們的看

法，便是天主實行他計劃的經過。所以

一切奇蹟，尤其是他對以民所表示的永

遠之愛（耶 31 :2 ），證明他是以民（自

古以來的救主）（依 63: 16 ）。

2. 新約記載的奇蹟

古先知們所預言的天主的恩許，在

降生為人的天主子內「都成了『是」」（格
後 1:20 ），就是說，都全部應驗。按照

宗 2：泣，24﹔天主藉著耶穌顯示了「德
能、奇蹟和徵兆」’特別顯了最大的奇

蹟「使他復活了」’為他作證’證明他

是默西亞，救主。

2.1 對觀福音內耶穌顯奇蹟的意義

在對觀福音內記載著耶穌所行的各

種奇蹟’特別是馬爾谷福音，幾乎一半

是在記述耶穌的奇蹟。那麼，按這三部

福音，奇蹟的意義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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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1 奇能的表示

三位聖史為著揭示奇蹟，通常用

「奇能」或「異能」（瑪 l 1:20; 13:54; 14: 

2 ）等名詞，以表示天主的「德能」在耶

穌身上顯現出來（路 6: 19) 
可是耶穌顯示這「德能」’卻另有

他的目的，他不是為了滿足人們的好奇

心，也不是炫耀自己，使反對者佩服而

承認他為默西亞 OJ馬 12:38-42﹔谷 8: 11-

13 ﹔ 15:31,32﹔路口： 8,9 ）。這從他有

時避開群眾，暗地裡行奇蹟（谷 7: 33 ; 

8:23 ），或禁止在場的人或治愈的人向

外宣揚（谷 1 :43 ﹔ 5:43 ﹔ 7:36 ）等事上，

可以證明。

2.1.2 天主國來臨的表示

耶穌施行奇蹟的目的，是為了顯示

天主的德能，另外是他要給虔誠的人報

告天主國已經來臨，因此，魔鬼的勢力

必遭擊潰（瑪 12:28 ），也因此耶穌多次

治好附魔的人（谷 l :23-26,34 ; 5: 1-20 
等處）。前三福音又指出耶穌所行的各

種奇蹟’是為證明並叫人相信他是那位

「要來的」默西亞（瑪 11 :4,5﹔路 4: 18-
21 ）。同時多次把驅魔及治病的聖蹟併

合在一起（瑪 8: 16﹔路 5: 18﹔谷 1:34 ﹔

16:17,18 ），因為各種疾病，尤其是癱

瘓、癥痛近似魔鬼勢力的現象（瑪4:24 ﹔

9:32-34 ﹔ 17:15-18﹔路 13:11 16) 
驅魔並建立天主國的大能，在復活

死人的聖蹟上表露無遺（瑪依 18-26：，路

7:11-17﹔參閱瑪 11 :5﹔路 7:22 ）。在這

方面也可看到那最大的奇蹟，就是耶穌

自己的復活，因著他的復活，耶穌就成

為「主」’普世的救主及全人類的主宰

(J,馬 26：“﹔ 28: 18﹔谷 16: 19：，宗 2:32-

36; 5:31) 

2. 1.3 表示先知的預言獲得應驗
和上述有關係的，是他顯奇蹟的另

一個意義，就是使古先生日的預言在他身

上全部應驗（瑪 8:14-17 ﹔ 11 :4,5﹔參閱

依 35:5,6；日：4﹔ 6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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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表示象徵的意義
有時奇蹟含有一種更深奧的意義，

比如耶穌逐步治好那個瞎子（谷 8:22-

26 ），是表示他的門徒將由遲鈍而漸趨

心明神會，承認他為默西亞（谷 8: I l 回

到， 27-30 ）﹔又如漁網充斥魚兒的奇

事，是指明伯多祿要歸化大量異民的意

思（瑪 5: 1-11 ）。無花果樹被詛咒而告

枯乾，是乘機向門徒敢迪信德的重要，

並預許藉著信德可行大事，同時也指明

無信的猶太人必遭懲罰（谷 1 1 : 1 2 -

14,20-25 ）。治愈百夫長的僕人及客納

罕婦人的女兒，是表示外教人也因謙遜
和信德會蒙救恩，得進天國（瑪8:5-13 ﹔

15:21-28) 
總之，這三部福音所記載的奇蹟，

關係著福音中天圓的中心觀念，即深且

密。它們或顯示天國的來臨，或敢示天
圓的特性和發展。由此也可明白，何以

在派遺宗徒及七十二位門徒前往「宣講
天圓」的時候，耶穌也把制伏魔鬼及治

療疾病的能力交給了他們（~馬 10:7,8 ﹔

路 9: 1 6 ﹔ 10:1-9,17-19 ）。

2.1.5 信仰奇能的表示

三位聖史都特別注意一項事，就是

耶穌在發顯自己德能之前，往往向人要

求信德（瑪的：28﹔谷 9:24：，路 5:20 ﹔ 7:

9' 1 0 ）﹔不但如此，而且表示人有信
德，就是自己領受7耶穌的能力，也能

實行奇蹟（谷 9: 23 ; 11 :22,23 ; 16: 

17, 18﹔路 8:48 ﹔ 17: 19 ﹔ 18:42 ）。

2.1.6 瑪竇福音內的聖蹟

以上關於奇蹟所說的事，可特別由

瑪竇福音的開始一部分明示出來。望史

按照系統，先將耶穌有關天國的言論記

載出來，然後將他為證明天國來臨所顯

的許多奇事一一記錄下來（ f,馬 5-7 ﹔ 8-

9 ），最後再次在他言論和奇事的相互

關係上作一總結（ 4:23 ﹔ 9:35 ），以證明

耶穌是確有權威和能力的默西亞（ 7:29 ; 

8: 17,27 ; 9:6,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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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若望福音內奇蹟的意義

在耶穌所行的「許多神蹟」中（若

20:30 ），若望只記載了七件（另一件是

屬於福音的附錄， 21:1-11 ）。聖史選取

這七件，是因為他特別注意奇蹟所含的

深意，而且這深意在這七件奇蹟內表現

得最清楚。在若望看來，耶穌在世所顯

的奇事，就是「神蹟」（ Signum-Semeion 

2: 11 ’時，23 ﹔ 3:2 等處），是耶穌替天主

聖父所行的「工程」或「工作」（ 4:34 ; 5: 

20,36等處），是聖父在他內所作的「事

業」（ 14:10; 5:17 ）。

「天主的工程」一詞，在舊約內特

別是指天主造化天地的工程，和天主為

救援選民所顯的異能（創2:2 ：，出 34:10 ﹔

詠66:5; 77: 12等處）。耶穌所說的和所

行的種種，不外於成就天主從創世以來

所開始的大事業（ 14:10 ）。猶如天主從

前為救以民，以奇異的可申蹟」顯示了

自己的「榮耀」’使以民出離埃及（戶

14: 11,28﹔申 7: 19 ）﹔同樣，耶穌所行

的「神蹟」和工作，也顯示出他由聖父

所得的「光榮」（ 2: 1 l ; 1: 14; l I :4 ）。
茲把若望福音的特徵具體略述如

下：

2.2.1 與對觀福音的分別

如把若望福音與對觀福音相較，兩

者論奇蹟的些微差異，就可立刻判別：

後者重視的，是奇蹟為天國來臨的證

據，若望特別著重的，是「神蹟」為天

主聖父派遣耶穌來世實踐聖父工程的標

記。對觀福音的作者（尤其是瑪竇）

由耶穌所顯的異能，推論默西亞的時間

已來到﹔若望自其所選的七件奇蹟，指

出耶穌為默西亞的真品位及使命，使人

理會耶穌所開創的是一個新的「滿溢恩

寵和真理」的時期（ 1:14,17 ）。

2.2.2 刻劃奇蹟的象徵深意

在若望看來，最重要的，不是引人

入勝的奇蹟本身，而是奇蹟所含的象徵

意義。這些「神蹟」將耶穌賜給人的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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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恩寵表示出來．比如他憑一句話，治

愈王臣垂死的兒子（ 4: 50 ），醫好三十

八年的癱病患者（ 5:8 ），以及復活拉區

綠（ 11 :43 ），這三件「神蹟」表示耶穌
自己「就是復活，就是生命」，他是把

「永生」賜與人的恩主（ 5:21,24 ﹔ 6: 

40,44 ; 11 :24-26 ﹔ 14:6 ）。增餅的「神
蹟」表示耶穌自己是從天而降的「生命

之糧」’是賜給世界生命的食糧（ 6: 

白，訓，50,51 ）。治好胎生的瞎子是表示

耶穌為「世界的光」，使人安妥且愉快

的走生命的路（ 9:5; 8:12 ）。在加納所

行的第一個「神蹟」’顯示耶穌的「光

榮」（ 2:11 ），同時也表示他在新約內賜

與人的恩寵和喜樂，超越天主在舊約內

賜給選民的恩寵。

總之，若望記載的「神蹟」，在聖

言降生為人的奧蹟的昭示（ 5: 36 ; 10: 

25 ），證實這奧蹟有使舊世界變成一個

新世界的必然效驗。

2.2.3 「神蹟」目的的看法
在對觀福音內，信仰耶穌好像是他

行奇蹟的條件（谷 5:36 ﹔ 9:23 等處）

在若望福音內，信仰似乎是耶穌「神

蹟」的目的（ 11:15,42 ），也就是若望記

錄「神蹟」的特別意向（ 20:31 ），兩者

實際上並無分別，前者屬意傾慕耶穌的

信心，而後者以神蹟為實行相信耶穌歐

示的動機（ 2: 11 ﹔ 3:2 ﹔ 4:53 ﹔ 6:69 等

處）。為了耶穌以言行逐漸顯示了自

己，門徒們的信仰也隨之逐漸增進（ 2: 

11 ﹔ 6:69﹔而：30 ﹔ 20:28 ）。猶如若望

自己以信仰的眼光「見了他的光榮」（ 1: 

14 ），同樣他也願意因記載耶穌的神

蹟，領人「信耶穌是默西亞，天主子，

並賴他的名獲得生命」（ 20:31)

2.3 初期教會內顯奇蹟的奇恩

耶穌憑著復活這「徵兆」或「神蹟」

（瑪 12:39,40﹔若 2：時，22 ），把自己的

德能展示得淋漓盡致：他憑著這個「神

蹟」’驅逐「世界的元首」（若 12: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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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滅死亡」’「彰顯了不朽的生命」（弟

後 1: 10 ），成就了建立天國及救援人類
的工程，成了具有「天上地下的一切權
柄」的「生者和死者的主」（瑪28: 18 ：，羅

14:9﹔斐 2: 11 ）。因此，他派遣門徒到

世界各地宣布天圓的福音，且許下自己

同他們永遠在一起（瑪28:20 ），又許下

他們將會「佩帶自高天而來的能力」

能行各種神蹟，以證實天主的國的來到

（路 24:49﹔谷 16:15,18)

從聖神降臨那天所發生的異象開始

（宗2:1 13 ），「宗徒顯了許多奇蹟異事」

（宗 2:43﹔谷 16:20 ），治好了病人，驅

逐了邪魔（宗3:6 ﹔ 4: 10; 5: 12, 15 ，而， 9

34; 19:11,12 ）。他們因復活的「耶穌

基督的名字」而行的「神蹟、奇事和各

種異能」，不僅把救恩福音的真理和效

力證實了（谷 16:20﹔希 2:4﹔格後 12:

12 ），把主耶穌及聖神的德能顯示了

（羅 15: 18，凹，得前 l :5﹔格前2:4 ），而

且也證明了他們自己是天主的真實使者

（宗 8:9-24 ﹔ 13:4-12 ）。

除了宣道的門徒們外，在初期教會

內還有一般信友也具有「行異能」’治

疾病的特恩（格前 12:28-30 ﹔ 雅 5:

15, 16 ）。聖神之所以賜與他們這種特

恩’並不是為了他們個人的益處，而是

為著建立教會整個團體，叫他們憑著愛

去為教會服務（格前 13:1; 14:22 ）。

無論是宗徒或一般信徒顯的「異

能」’初期教會從不拿他們所行的「神

蹟」和「異事」當做幌子，令人驚奇，

而是只把它們用做引人產生信仰，堅固

信德，和施行愛德的方法。

見 1453 恩寵、 l l的保祿、 868 宗徒大事

錄。



八畫 857 858 

857 妾、拼居

Concubine, Concubina 

普通說來，舊約中的拼居，是古東

方文明諸國習俗的反照，比如著名的哈

慕辣彼法典，就明文許可納妾，尤其妻

子如果荒胎不育，或己年邁，再無生育

能力時。但妻妾各有不同的地位，妻為

尊，妾居下，妾生子之後不能再被賣

掉，若與妾分居時，應給與生活費及子

女教養費，（見137 、 144 、 146 、 147 、

176 條）。亞述法律且規定：如果妾得

丈夫的歡心，可被納為正妻。古埃及法

規定：妾之子女以母之名命名，與父無

關。這一切的習慣至今仍實行於曠野中

的貝杜因人之間。中國古禮規定：夫子

取九女，諸候七，大夫一妻二妾，士一

妻一妾，庶人匹夫匹婦，不得有妾。由
此可見納妾在中國古代只是社會上顯貴

人物的特權，雖後來有些富有庶人以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為理由，上行

下效，竟亦納妾，但這只是一種自圓其

說的曲解方法（韓山城：家庭 89 頁），

故多為一般社會貞操清白人士所不齒。

在聖經上納妾之事是被容許的（申

21:15-17 ），但後來的法律規定，不可

娶二姊妹為妻妾（肋 18:18,19 ）。雖然

古時有肋阿及辣黑耳二姊妹間為雅各伯

妻的例子存在（創29: 15等），妻妾二人

中是一個得寵而一個失寵，（普通失寵

者是荒胎的一個，見撒上l :6 ），但丈夫

卻不能隨便休妻。聖經上提到了不少納

妾的人（有時不止一妻二妾，甚至多

妾），比如納昂爾（創22:24 ）、亞巳郎

（創 25:26 ）、雅各伯（創35:22 ）、基德

紅（民 8:31 ）、撒烏耳（撒下去7 ）、這

味（撒下去 13 ）、撒羅滿竟有八十（歌

6:8 ）或三百妾侍，（列上 l 1 :3 ）。充軍

後，一夫一妻制是普通的規定（拉 3:

11, 12﹔厄下5汀，4﹔多 l :9 ; 7: 12, 19 ）。

妾與另一男人通姦，二人應受死刑以下

A
V婦

心
婚

U

已
肋
為祭

騙
自
阱
義

帥
一
紅

目
的
措
間

並
j

k

的見
棚

耳
川

4＋ι
J、
、
’
，

晰
口
女

見 1683 婚姻。

858 季黎諾

Quirinius, Cyrinus 

人名。按他的全名當是 Publius

Sulpicius Quirinius 0 不過，按羅馬史

家塔西佑，他雖名叫“lpicius 與羅馬

聞名的 St句“ia 望族毫無關連，祇因

他天賦聰穎，頗有幹才，因而得在羅馬

帝國中身負要職，他起初曾先後統治過

克里特島和基勒乃地﹔之後，升為御

史，統治敘利亞省，包括巴力斯坦在

內。公元 6年他將黑落德之于阿爾赫勞

革職後，偕同苛頗尼約（ Coponius ）在

巴力斯坦作了一次統計的工作。那次統
計因了加里肋亞人猶達的叛亂，而聞名

後世（見宗5:37 ）。路2: 1-7記載，耶穌

誕生在白冷，乃困羅馬皇帝奧古斯都出

了上諭，叫天下的人都要登記，即在季

黎諾作敘利亞總督時﹔而且路加注明，

那次登記是初次登記，若瑟和瑪利亞由

加里肋亞動身往猶大的白冷城去登記。

但按羅馬國史為敘利亞總督的，由公元

前9-7年是撒突尼諾，由公元前7-4年為

瓦洛。那末，路 2: 1-3 說季黎諾為敘利

亞總督又當怎樣解釋？為解答這一問

題，經學家自古即有種種不同的解釋，

要之以最近蘭賽（ Wrs. Ramsay ）所講較

為可取，即路2:2所用的希臘文 Aegem

oneuntos ’是一籠統管理的意思，不一

定是指狹意的總督。按提決里（ Tivoli)

的碑文記載（現存拉特郎博物館）：「那

位勝利者（大約指季黎諾）在敘利亞和

排尼基獲得了第二次的勝利」﹔又按丕

息狄雅的安提約基雅碑文記載，公元前

10-7年季黎諾為安提約基雅的三人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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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Duumvio ），亦即敘利亞的特（吏，

因而以他特使的名義，進行了那次戶口

登記的工作。聖路加所以加「初次」二

字，即為分別季黎諾於公元 6年上，即

宗 5:37 所載的那次登記。

859 官紳

Nobles, Optimates 

以民既是一個國家，必有其不可或

缺的社會組織，而在這社會中的負責

人，因其階級地位及負責部門之不同，

就有了不少人的名稱，今簡述如下：

1 ，舊約
在最初期的以民社會中，它的核心

組織是家庭，又因他們的大家庭組織的

觀念很強，由數個或多個同一血統的家

庭結合而成家族，它的負責人稱為「族

長」（創 25: 16﹔出 6: 14 ﹔ 22:27 ：，列上

11 :34﹔則 12: 10 ; 19: 1 ﹔ 21:17) 。再由

家族而產生支派，當然「支派長」的地

位要遠遠高過「族長」。

但是「族長」一名在半游牧生活的

以民中，也代表軍職，直至君主時代。

在具有正式的軍隊組織之後，才有「千

夫長」的軍職出現（撒上 17:18; 22:7 ; 

列上11:24﹔列下 1 :9等）。而在這些「千

夫長」之中，有些是頗負盛名的，被稱

為「軍統」或「勇士」、「隊長」（撒下

8: 16 ; 15: 18 ﹔ 16:6 ﹔ 20:23﹔見列上 l 1: 

26 ﹔ 16:9 ）。
在政治方面除國王之外，當然要首

推「家宰」或「管家」（列下 15:15﹔依

38:3﹔編下28:7 ）。有人以為「家宰」的

地位相當於埃及政府中，位居一人之下

萬人之上的「大臣」（創 41:40-44 ﹔ 45:

8﹔列上 18:3﹔列下 18:18 ）。至於在國
王宮中負責管理直官及教導宮中青年的

人，被稱為「宣官長」（見達 l :3,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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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地位亦相當崇高，故此不少學者

主張他們本身並不一定是必須受過閹割

的人。

2 新約
我們要知道，這時的以民已不再是

一個獨立自主的民族，再沒有自己的政

府，而是在受著羅馬帝國的統治﹔但是

仍有些人在政治及軍事上是有地位的

人，他們的通稱是「官長」或「統治者」

（見谷 10:42﹔路口： 1 l ﹔ 20:20﹔羅 15:

12 ）。聖殿的最高負責人是「大司祭」

（瑪 2:4; 16:21; 26:3,14﹔路 3:2 ：，若 7

32 ﹔ 11 ：的，宗 9: 14 等）
猶太會堂的負責人稱為「會堂長」

（谷5：泣，35﹔宗 13: 15 ; 18:8; 28:17), 
而維持聖殿秩序的最高職員稱為「聖殿

警官」（路 22:4,52﹔宗 4: 1 ﹔ 5:26 ）。

860 官員

Magistrates, Magistratus 

這個名詞數次見於舊約。在厄上9:

2，厄下 2:16 ﹔ 5:7' 17 ; 7:5 ; 12:39 ; 13: 
11處，大都按不同的上下文譯作官員或

首長及貴族等。在依 41: 25; 耶 5 1: 

23 ，此， 57 處譯作軍官、監督等。在則

23:6,12,23﹔達 2:48 ﹔ 3:2 ﹔ 4:7 則譯作
公卿及首領。由此可知，這一個希伯來

文的名詞，在譯文上有不同的意義，主

要是應視其上下文而定。
在新約中大都是指世俗的官員而言

（宗 16:20，泣，站，而，38 ），或譯作警官及

其他軍職（見路 22:4，凹，宗 4:1; 5:24; 

16:20,22,35,3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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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 宗祖

Patriarchs, Patriarchae 

「宗祖」主要是指創世紀最初幾章

所記載的一些家族的人名而言。他們分

別被錄於兩個不同的而且譜上，即所謂加

音的後代（創4:17 24 ）及舍特的後代（創

4:25,26 ; 5: 1 32 ）。這些都是洪水以前
的宗而且，即自亞當至諾厄時期的先人。

洪水之後的宗祖，見於閃的族譜上（創

11:10-26 ），即自閃至特辣黑時代的人

們。其次亞巴郎、依撤格、雅各伯及他

的 12 個兒子也被稱為「宗而且」（見宗 7:

8,9 ）：但這些己是屬於有史時代的人。

由於他們在以民史及其宗教上的崇高地

位，思高譯本有時亦將之譯為「聖

祖J ’以別於前者（見希 7:4)

1. 洪水以前的宗祖

見於兩個組譜上（創4:17-24﹔及創

4:25,26 ; 5: 1 32 ）。如果我們仔細注意
一下，這兩個不間族譜上的宗祖名字，

很使我們懷疑，甚至斷定，二者的歷史

來源是相同的，蓋有不少的名字是十分

相似的，比如加音一刻南，哈諾客

厄諾士，拉默客一拉默客，依辣

得 耶勒得，默突沙耳一一默突舍拉

等。或者有人說它原來只是一個族譜，

但後來的人將它分成兩個，而有加音的

後代（創4: 17『24 ）及舍特的後代家族記

載（創 5:1-32 ）。在舍特的家族上共記

錄了十位宗祖的名字，並說明了他們生

子時的年歲，生子後所活的年代及享年
的總數。加音的家族上雖沒有這些年歲

的記載，卻強調他們是文明的創始者，

諸如修屋建城，牧放牲畜，製造樂器及

鑄造鐵器等（創 4: 17,20-22 ）：並描述

了他們的風俗人惰，比如多妻制及兇恨

的復仇等（創 4:19,23,24)

2. 洪水以後的宗祖
亦稱為閃的家譜（創 l 1:10-26) 

它的記錄方式與舍特的家譜幾乎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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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沒有記載每位宗祖享年的總數。希

伯來原文只記載了九代的名字，而希臘

譯本及新約（見路 3:36 ）卻記載了十代

宗祖的名字，即將刻甫的名字加入。

3. 宗祖家譜的價值

記載宗祖家譜的目的並非為給後代

的人留下一份歷史文件。它們根本沒有

歷史的價值可言，它們所出示的宗祖年

代數字也沒有學術上的價值，只要我們

將聖經的幾個最古老的版本對證一下，

便可以清楚地看出來它們彼此之間，關

於年代的莫大出入及差別，比如自亞當

至洪水年代的總和按瑪索辣本是 1656

年，撒瑪黎雅本是 1307 年，而希臘譯

本卻是 2262 年，又自洪水至亞巴郎，

按瑪素辣本是 390 年，撒瑪黎雅本是

1040 年，而希臘譯本卻是 2262 年。如

此按瑪索辣本的記載，人類之出現於地

球，也不過是公元前 4000-5000 年的

事，那與最保守的科學論斷一二十萬年

相差太遠了。其次宗祖們的超級高壽也是

與科學不符合的（見下），故此我們可

以斷定它們的價值完全不在於歷史科學

上，甚至可以說與歷史科學是完全無關

的。

雖如此，但也絕不能說是毫無價值

的東西，它們的貢獻是在宗教及法律方

面的：以民明知自己是天主特別揀選的

民族，是惟一神教的保持及傳遞者，它

在人類歷史上負有重大的使命，超過其

他一切民族。但是這個民族過去的歷史

如何，無人知道，於是作者將它的淵源

試圖刻劃出來，留下一道可以追溯的線

索，將自天主造天地人類至亞巴郎一

以民的始而且一一時代的一段歷史空白填

補起來。這一道宗而且譜系的主要環節

是：亞當、舍特、諾厄、閃、特辣黑、

亞巴郎。但這並不是說創世紀的作者是

憑自己的幻想，毫無根據地將這些宗祖

的名字擬造出來。很可能他是根據了更

古老的傳說或文件，將它整理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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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可能這種古老的傳說更為複雜及有

更充份的資料，而作者卻將它們簡化錄

出，以求達到自己的上述目的。故此在

這些家譜上所謂之「誰生了誰」’並不

指示真正直接的「父 子」闢係，而

只是一種大略的線索，而將中間不少的

後代省略過去，聖經上這種例子是屢見

不鮮的（見瑪 l :8﹔及列下 9:16; 11:2-

21 ; 14: 1 ）。並且按照古東方人的習

慣，為能在一家一族之中有權利及地

位、名份，必須先在法律上正名，也就

是在法律上有父子從屬的關係才可。因

此，宗祖家譜的記載的目的亦是法律方

面的，即使以民在法律上獲得它應有的

名份。

4 宗祖們的年齡問題
這個問題格外見於洪水之前的舍特

家譜上（創 5:3 32 ）。作者將這批宗祖

的年齡加以誇大的伸長，最短的是三百

六十五歲（諾厄），最長的竟達九百六

十九歲（默突舍拉）。這種人為的年歲

虛數我們已在前面敘述過了。在這裡我

們要說的是，這種寫作的方式，並不是

獨見於舍特的家譜﹔很有趣的亦見於美

索不達米亞的其他非以民的古老文件

中。這個文件記載了洪水以前的叔默爾

地區的十代國王們的年限，其中最短的

是二萬一千六百年，最長的竟達七萬二

千年，其誇張之大，較聖經有過之而無

不及！這一點在證明一切古中東的文件

可能有一個共同的古老傳說，及共同的

目的，即是將有史以前的自己民族的一

段漫長空白填補起來，而又為了使自己

民族的先代歷史壯觀化，偉大化，擬造

出了一批老壽星似的傳奇人物。除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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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兒子等諸宗祖或稱「聖祖」’請見
有關各條。

862 宗教﹝唯一神論l
Religion, Rel甸的﹝Monotheism,
Mono的eismus]

「宗教」一詞，不見於中國古籍。

此詞是由日本約在 100 年前傳入我國。

辭海只簡述了幾個主要學說擬議的宗教

起源，然而沒有下一個定義。國語四用

辭典解釋為：「以信奉神及經典為中心
的組織」﹔其他闡義為：「以神道設

教，設立誡約而使人信仰的組織」’或

「有所宗以為教者」。西方人所用的名

詞“religi。”是由拉丁動詞： religere, 
relegere 或 religare 而來，有附合、

堅持、繫、束縛、再束縛等意。聖奧斯

定及聖多瑪斯等，由語言學所舍的意

義，將「宗教」的本意加以闡明。照他

們的意見．宗教在乎人承認自己對至高
之神或神明所發生的從屬關係：這些關

係除通常表示世人對神有服從的義務

外，也包含一些禮儀和律例在內。

希伯來文聖經上也找不到「宗教」

這個名詞，為表示世人對天主所有的義

務，或持守的禮法。希伯來人所採用的

是：

( 1 ) 「敬禮上主」（蘇 22:27 ），「供奉

上主」（編下 35:16)

(2 ）「敬畏上主」（依 11:2,3 ），「對我

（上主）的敬畏」（依29: 13 ），「上

主的古ii誨」（詠 19: 10 ），「敬畏天

主之情」（約 4:6)
外，按照以民的觀念，長壽是天主特別

( 3) 
降福的明顯表徵（詠91: 16﹔德 1: 12﹔矮

「敬拜上主的禮儀」（列下 1 7: 

27 ），「天主的法律」（耶 5:4) ' 

「上主的法令」（耶 8:7)
3:2 ），故此天主特別喜愛的及與以民有

直接血統關係的舍特家族的人，都是享

高壽的人物。

關於亞巳郎、依撒格、雅各伯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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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 

( 5 ）「上天大主的法律」（厄上7: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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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的法律」（厄上7:25﹔達6:6)

等意義的字。
希臘文的新約中，也沒有一個特別

的名詞以指示「宗教」。代之而普通所

用的是﹒

( I ）「教」（宗 26:5 ），「虔誠」（雅 I : 

26 ），「敬拜」（哥 2: 18 ），「敬

禮」（哥 2:23)

(2 ）「虔敬」（弟前 2:2)

(3 ）「虔敬天主」（弟前 2:10)

(4 ）「虔誠和敬畏之情」（希 12:28)

( 5 ）「禮儀」’「敬禮」（希 9: I﹔摧毀

4) 

(6 ）「供職」’「職分」’「敬禮」（路

I :23﹔希 8:6 ﹔ 9: I ）等術語來說

明。

由以上所舉和新約時代所通用的其

他宗教術語，如「恭敬」’「成為天主

福音的司祭」（羅 15: 16 ），「天主的道

路」等看來，便可推論聖經上的宗教，

包含三項重要的成分，即．

(I) 教義或教理﹔

(2) 倫理或道德﹔

(3) 虔敬或敬禮或禮儀﹔

簡單的說：教義、倫理和敬禮，為

構成宗教的三大要素。

聖經上對宗教的由來是否有所論

述？答案當然是肯定的。不過，因為上

古的聖經作者未曾認識現代成分的論

題，所以他們只以樸賞的口氣，提示了

世人不僅是理智的動物，而且也獲得了

超性的恩惠，即提升為天主的義子。自

然，兒子應趨向自己的父親，應該愛

慕、服從、孝敬他。原祖犯罪以後，加

音和亞伯爾已知道應向上主獻祭物，無

疑是因為眼見自己的父親這樣做過。祭

租和祈禱原是宗教的兩個重要而差不多

分不開的義務。

原始的人既是一個有宗教意識的

人，可是這宗教是怎樣產生的，卻不容

易肯定。有些學者曾就這問題各抒己

見，結果產生了約有八、九種不同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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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有些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學者主張有

原始的毆示，就是說，經過天主自己做

示給他受造之人一亞當之後，亞當再

把這一種宗教傳授了給自己的後裔，因

此，這些學者便主張一神論是出於原始

的敢示。這一主張雖有其依據，但筆者

認為原始的一神論和原始的敢示，是兩

個不同的問題．由於造物主造人時，已

賜給他一個辨別是非的理智，自然，他

們便有一個天生本能，認識宇宙間有個

天主，有個被天主立定而必須遵守的法

律，認識應該通過敬禮、祭物、祈禱等

事，承認這位造物主的大能。為領會這

一切，實在無須原始的敢示。按創世紀

太古史的記載（ 1-11 ），人給天主獻祭

是心甘情願的，也是自由並非由外力促

成的。這種宗教行為，起初行之於個

人，而後到了厄諾士才成了社會性的敬

禮。創 4:26 記載：「舍特生了一個兒

子，給他起名叫厄諾士，那時人才開始

呼求上主的名」’這是說：從亞當到厄

諾士，人在祈禱和祭獻時一定呼求過天

主助佑，但由厄諾士起便開始舉行公眾

崇拜天主的敬禮。這敬禮一宗教一

自厄諾士至亞巴郎，自亞巴郎至梅瑟，

自梅瑟至大先知，自大先知至充軍，自

充軍至耶穌誕生，在這許多時代中，究

有甚麼表現呢？為追求這種種階段的敬

禮，本文內我們只須討論：原始人類的

宗教，宗而且時代的宗教以及梅瑟時代的

宗教，便可窺知一証。

1 .原始人類的宗教（會u 1 －竹）
關於這問題，可參見本辭典裡的創

世紀前十一章一太古史條。這裡我們

只略述這十一章中關於宗教所含的教

義。

以色列的宗教，雖然肇始於亞巴

郎，可是梅瑟把亞巴郎的信仰推源到元

祖，並且為叫讀者明白亞巴郎在真宗教

上的地位，他先略略講述人類宗教生活

的一個大概。這個布局有些相似路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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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讀者明白耶穌非僅是以民的救主，而

且也是全人類的救主，便把耶穌的族譜

一脈聯貫到元祖亞當身上一樣（路3:38·

亦見創 12:3 ）。按創 1-1 l 的經義，唯一

的真天主非但創造了一切，而且也仁慈

地，正義地支配了人類的歷史。世人的

歷史真的具有一種悲慘的特徵一墮

落、罪罰、罪孽增多及洪水滅世﹔可是

世人的命運仍然帶著一個希望：大蛇經

過第一個女人害了人類，可是女人的後
裔將要踐踏牠的頭顱（創 3: 15 ）﹔由於

人在世上罪惡重大，天主憑著自己的正
義不能不罰他們 洪水滅世，可是他

也因自己的仁慈，經過諾厄一人類的

第三個元祖 救護了人種。智 10: 1-4 

很優雅地描述了天主如何以正義，尤其

以仁慈引導著人類。按創1-11 ，原始的

人認識唯一的真天主，受他的懲罰，也

受他的恩惠。這天主是個實有的，至高

而倫理的神，人的行為連人心內的隱情

私念，他都瞭如指掌，毫不能瞞過他，

因而他拒絕加音的祭獻，而悅納亞伯爾

的祭獻。

人們以祭祖恭敬他，可是他要求於

人的最美善的祭耙卻是人的義德。聖經

為表揚人的這種義德，常使用「常向天

主往來」這句話（創 5:24 ﹔ 6:9 ）。扼要

的說，按自U1-11 ’人類原始的宗教實在

是個一神教﹔世上後起的其他宗教，大

概都是這一神教的一種退步和變質。

2. 祖先時代一一自亞巴郎至梅瑟
一一的宗教
以色列的祖先雖然供奉了偶像（創

35:2﹔蘇 24:2﹔友 5:7﹔則 16:2 ），可
是從亞巴郎以來，歷代的聖祖，按聖經

的記載，都是信奉一神教者

(Monotheist ），或至少是一神的敬拜者

( Monolatrist ）。事實上，一神的敬拜
有時在民間也可見到（民 l 1:12-28) 

可是大體說來，聖祖的宗教是一神教，

雖然他們敬拜的唯一之神有各種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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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如 el, Elo恤， Elohim ’即神、

天主、上帝，或 Shaddai, el-shadai 即

「全能者」，但名稱無礙於實體的本

性。出記載：「我曾顯現給亞巴郎．．．

為「全能的天主」，但沒有以「雅威」的

名字將我敢示給他們」’這句話似乎在

指聖而且尚未認識「雅威」這名字。的

確，這句話只說從梅瑟看到昌勒布的異

象之後，「雅威」這名字才在以色列人

民間有了一種新的意義：「雅威」是給

人立盟約、賜敢示、施救恩和支配人類
歷史的天主。按創 12:7 ，亞巴郎為顯現

給自己的上主築了一座祭壇，不論他後

來使用了別的兩個或三個名字：「天地

的主宰」’「上主」（雅威）和「至高者

天主」（ El Elion) （創 14:22 ），但所指

的都無非是那唯一的真天主。其他如

「雅各怕的大能者j （按字義：雅各伯的

牛續）和「以色列的牧者和聲石」（創49:

24 ），這些詩體的優雅名稱，非但不能

推翻一神教的定論，而且把唯一真天主

的本性顯露無遣。又如創31 :42，白，所

記載的「依撒格所敬畏的上主」’也無

非是真天主的另一個稱呼，表示雅各伯

敬畏的神就是與他父親依撤格所敬畏的

？苟同一神。

宗祖亞巳郎因為相信了天主的話，

而且一生服順天主，從不違抗，應該稱

為一切信仰者的父親。他的偉大全在乎

他對天主的信仰，以及因此天主與他所

立的盟約，和給他所恩賜的許諾（創 12 ﹔

15 ; 17 ; 22: 17-19 ）。聖保祿在羅、迦
二書中把天主的這項許諾已詳細解釋過

了，我們只稍在這裡注意這一事實便

行，那便是：亞巴郎的天主不是一個民

族的天主，他是萬民的天主，支配人類

歷史的天主，踐行原始的福音（創 3:

I 5 ），並創造天地的天主：「我向上

主、至高者天主、天地的主宰舉手起

誓」（創 14:22 ）。

在宗祖時代，宗教的主要行為是：

2.1 割損禮（創 17﹔出 4:24-26﹔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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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蘇 5:5)

2.2 祭獻：亞巴郎的祭獻為「全烙祭」

（創 22:2 ）﹔雅各伯在山上所行的

祭獻（創31: 54 ）似乎是「和平祭」
或「謝恩祭」。在聖祖的歷史中，

從未提及任何廠宇，這正是他們

遊牧生活的結果，雖然如此，他

們每次舉行祭獻，總必建築祭壇

（創 12:7 ﹔ 13:4 ﹔ 22:9 ﹔ 26:25 ﹔ 33:

20 ）和石柱（創 28:18-22 ）。此

外，除了外邦人默基瑟德（創 14:

17-24 ）外，也從未有其他的司祭

被提到過，這是因為舉行祭獻，

即供奉時，執行宰殺和焚燒祭物

等司祭職務的，通常是家長之

故。

聖而且的宗教是不容有多神敬禮的，

可是照一些現代學者的主張，在各種保

存下來的文件中，仍可看到更古的多神

教的遺跡，比如創記載著辣黑耳偷走她

父親的「神像」（創 31:19 ）便是。關於

這事，一些學者認為在純粹宗教的信眾

之間，可能當時有混合信仰的現象，因

此，辣黑耳遂有了這上述的行為。這個

說法，我們覺得很有見地。不過，我們

認為該行為如按奴齊（ Nuzi ）的法典來

解釋，也許更為合理。依這法典，誰保

持著家庭的神像，誰就是合法承受家產

的人，辣黑耳似乎是懷著這種心理去偷

「神像」的。

如果要陳述聖祖信仰的道理及所遵

守的誠命，其資料並不豐富，可是值得

注意的是：聖祖的信仰和法律全憑乎一

神教的信仰﹔更應該注意的是：道德生

活和一神教，在聖祖們看來猶如影之與

形，是彼此分不間的。這在古聖若瑟的

生活中歷歷可考﹒唯一的天主是萬有之

源，他安排一切，人蒙受的恩惠和所遭
遇的困難，都是由他而來﹔他是全能

的，照顧萬物和萬民，也是至正義的。

基於這種認識，亞巴郎切求天主寬恕平

原中五城的罪惡，而若瑟也不敢冒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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姦之罪。至於禱告、祭獻、以及因天主

聖名發誓，聖而且們早已知之極詳，因為

他們早已知道天主是賞善罰惡的主。直

到耶穌時代為止，恭敬天主的最高表

率，無疑便是亞巳郎，其實，純粹宗

教，或更好說，純粹信仰的生活，已與

亞巴郎本身打成一片了。現在且間，這

個高潔的一神教究竟怎樣產生的。

不車在聖祖時代，而且在歷代中，

直到基督聖教誕生，更正確地說，直到

穆罕默德出現時為止，以色列以外的阿

拉伯遊牧民族，都是多神教的信徒。那

些與上古希伯來人有著來往的文明大民

族，如巴比倫和埃及，也都是多神教的

一波斯民族只在舊約時代的晚年與希

伯來人發生過接觸，而且他們的宗教也

不是純粹的一神教，而是屬於三元論的

宗教。那麼，問題怎麼解釋？要與勒南

( Renan ）等說，沙漠產生的宗教，就是

唯一神教嗎？這與事實相反。用黑格爾

(Hegel ）進化論的原則去解釋它為歷史

的進化結果嗎？這又與歷史的進展不

符。筆者可以指出，如果現今的學者相

信真有一個唯一的真天主，就該把這事

歸因於天主自己，明白的說，以民的宗

教既是以舖平聖子降生為人的道路為宗

旨，該宗教就應歸因於天主的敢示，不

應跟那些無神論者，敷衍而不負責地，

把它歸功於非常的人物：先知們。再

問，為何那些熱中於宗教的人物只生於

以色列，而絕少出現於其他的民族？為

何以民的一神教可以保存，而阿克納東

( Akhnaton ）皇帝在埃及所提倡的一神
教運動，卻隨皇帝長逝而汲滅無存呢？

這些和世界上各處發生的類似奇異事

實，果真是無法解釋的嗎？現今的科學

家對希伯來人的一神教，似乎極盡細心
的能事，去研究其各種附帶的關係，他

們勉力以毫無根據的假設去尋求這一神

敦的自然原因，然而他們所費徒然，以

民的一神教為他們始終是個謎。筆者倒

願意苦心奉勸他們，請他們細讀保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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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吧。保祿說：「天主在古時曾多次並

以多種方式，藉著先知對我們的祖先說
過話﹔但在這末期內，他藉著自己的兒

子對我們說了話」（希 l 汁，2 ）。如此，

這個謎便可迎刃而解了。

3. 梅瑟時代的宗教

除亞巴郎外，以民所最尊敬的大人

物就是梅瑟。這裡我們無意為梅瑟寫傳

記，也不擬詳解梅瑟五書中的神學道

理。我們只略提梅瑟時代以民宗教的三

個成分，即信仰、倫理、敬禮。

雖然按我們的意見：上主的名字

「雅威」，在梅瑟以前已被認識且被使

用過 梅瑟自己的母親的名字「約革

貝得」’即含有「雅威」名字的意義（出

6:20﹔戶 26: 59 ），可是不能否認以民的

天主的普通名字「雅威」 上主，卻

是從他開始普偏使用的。

梅瑟，按聖經的看法，是一位大領

袖、立法者和先知。講論他的宗教活

動，我們自然應多注意他的先知身份。

3.1 信仰

梅瑟的宗教教義，因著他的作為而

有所發展，但無論如何，仍是祖先的宗

教教義。他所議論的上主一雅威，就

是亞巴郎、依撤格、雅各伯的天主（出

3:6 ），天地的天主（創24:3 ）。「雅威」
即謂「自有者」、「永在者」、或「令

萬物存在之主」，他是救護的天主。天

主的德性，梅瑟不是以理智推論出來

的，而是由他的體驗：昂勒布的奇視，

逾越紅海的奇跡，西乃山上天主的臨幸

等而獲得的（出 3 ﹔ 14 ﹔ 19 ﹔ 24 ）。為

此，梅瑟也另外提起了別的名稱來稱呼

天主，如「戰士」（出的：3 ），「王」（出
15: 18 ），「上主是．．．．．．萬神之神，萬主

之主，偉大、有力、可畏的天主」等

（申 10:17,18 ）﹔他也是唯一的真神，因

此，他在埃及和在西乃自由操作，也在

客納罕地域自由處置﹔他是天地的造物

主，一切自然力都服從他（出 4: 11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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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0:29 ）。他同時也是至正義的和最

仁慈的天主（出 3:7-10; 6:7-9 ），他是

具有道德而向世人要求道德的天主，因

此，他賞善罰惡﹔申命紀用宣講的體

裁，將天主與人，尤其與以民所締結的

道德的特別關係，重複講述一次。

為甚麼天主與以民會有特別關係？

就是因為天主，經過梅瑟與以色列訂立

了盟約。如果我們注意西乃盟約的外

表，不能否認它是一項雙邊契約，可是

如果深入地研究它的本質，卻又不難發

現﹔西乃的盟約一如天主賜給亞巴郎的

恩許一樣，是全憑天主的仁慈產生的，

是這位仁慈的天主，自由地在萬民中選

拔了以民。這端道理，梅瑟早已領悟了

（出 33: 19﹔申 7:7 11 ），歷代的先知們

以後也特別加以宣講，如歐 3:1 及 11: 1 
記載：「當以色列尚在童年時，我就愛

了他，從在埃及時，我就召叫他為我的

兒子」。西乃盟約的格言乃是﹒「我要

以你們作我的百姓，我作你們的天主」

（出 6:7 ）。這句話，一方面說明天主對

他的選民多麼仁慈、多麼寵愛，另一方

面也表示，何以天主要求他的選民全

心、全力、全意去敬愛他（申 10: 12-

15 ）。這種互愛有不少次被比作夫婦間

的忠愛（歐 1 3﹔亞3:2﹔依 1 :21 ﹔耶2 ）。

再說，因著西乃盟約，以民就是「上

主．．．．．．天主的兒女」（申 14: 1 ），就是

說，特別受愛護的兒女，同時也成了

「可祭的國家，聖潔的國民」（出 19:

6) 

3.2 的命理

敬畏、忠、愛、聽從天主，這三項行

為包含著選民對天主的主要義務﹔具體

說，聽從天主就是遵守天主十誠和約書

（出 20-23 ）。關於十誠、約書及一切舊

約的法律，這裡從略。我們只稍注意兩

件事：

3.2. l 以民的法律都出自唯一天主的信

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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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之2 人的道德與唯一天主的信仰，是如

火與熱一樣不可分離。

3.3 敬禮

它是宗教精神通過儀式和口誦經文

的表現。敬禮的意義依聖經不外為「供

奉上主」（編下 35: 16 ），「服務」（戶 8:

19 ），「任務」（戶 4:4 ）等。按以上所

提的聖經章節和其他文獻，敬禮包含：

3.3.1 行為：如祭獻、祈禱、誓願、取潔

禮、祝聖禮等﹔

3.3.2 節期：如安息日、逾越節、五旬

節、帳棚節等﹔

3.3.3 敬禮的地方和提血﹔

3.3.4 舉行敬禮的人：如大司祭、司

祭、肋末人等。
以上各種敬禮的成分，在梅瑟時代

都可見到，並且都歸之於梅瑟’彷彿都

是梅瑟設立似的。古來的經師都作這種

主張，其實並非完全如此：有些禮節、

規則、法令等等是在假設以民已進入了

許地，早已不是遊牧或半遊牧民族，而

是定居生活的民族了，並且有些法律暗

示為列王時代的產物。既然這樣，何以

強調為梅瑟創立的呢？說來是很自然

的：在以民眼裡，梅瑟、既是他們的天主

所遣使的偉大立法者，因此，諸凡善

事，連日後按梅瑟精神另設的法令，也

都歸於他。分析那些敬禮是屬梅瑟時代

的，那些是後來增添的，是個非常棘手

的問題。以下我們盡量依從那些較為可

靠的意見。

關於祭獻一肋未記中記述各樣的

祭靶，有的溯源到聖祖時代，並且是在

近東各民族問行使的。這些祭記和舉行

祭記的禮節，都為梅瑟所創立或加以修

訂是不成問題的，也是無人不承認的。

至於贖罪祭、全矯祭、和平祭及素祭，

在梅瑟、以前早已存在，故此梅瑟，或他

親身，或經過亞郎和其他的智者，就正

式規定了上述祭甜的祭儀，也是無可置

疑的。相似祭獻的所謂什一獻儀（申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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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9 ），毀滅法律（戶 21 :2 ; 31: 7 

12,28,29 ），薦新的獻儀（出 22:

此， 29 ），這三件事在梅瑟以前也已存

在，因此，梅瑟也把它們處置規定了，
同樣是沒有理由可否認的。至於禱告和

許顧，我們也採取同樣的主張。宗教比

較史證明，禱告和許願的習俗在原始民

族中已見流行，而且在祖先時代也可發

現，因此，按歷史的環境，承認梅瑟對

這些事也作過指示，似乎是很邏輯的。

關於祈禱，見創 18﹔出 17:10-12 ﹔ 32:

11-13 ’ 30-34﹔戶 l 1: 11-15等處﹔關於許

願，見創28:20-22﹔肋22: 18,25 ：，戶 30:

14 ，尤其是戶6:2-21 ﹔民 13:5,7 ﹔ 16: 17 

等處。祭獻既然是敬禮的主要行為，它

必須有司祭和舉行祭甜的地方。

關於司祭職的由來問題一這個相

當複雜的問題，請看司祭條。這裡我們

只著眼梅瑟時代的可祭職。

按聖經證明，在聖祖時代只提到過

一位司祭，他是屬於外邦的默基瑟德。

聖而且時代獻祭的人原是家長﹔但當他們

僑居埃及時，也許長子在替其家人執行

獻祭（出 13: 12 ）。值得注意的是埃及人

如同那些住在美素不達米亞和客納罕地

的民族，在梅瑟時代，都有著一種複雜

的司祭機構，因而身為以民首領，「學

習了埃及人的各種智慧、」的梅瑟（宗 7:

22 ），似乎不能不注意到司祭職的規

例，因此，在約書中所提的祭獻（出23:

18 ），暗示著獻祭者或宰殺犧牲者的司

祭（出 20:26 ）﹔在以民準備與天主訂盟

約的那天（出 19:22-24 ），也很明顯的

提到了司祭們：立約之後，隨從梅瑟上

山的有亞郎、納達布、阿彼胡（司祭）

和長老中的七十人（文官）（出 24:9-

11 ）﹔在出 28 、 29 兩章內，記載著應

如何揀選司祭，描寫他們的禮服及祝聖

他們的禮儀。至於在出、戶、肋三書中

有關大司祭、司祭和肋末人所記載的那

些又冗長又詳細的瑣碎規則，應視為歷

代中的演進。雖然如此，的有最古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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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一約書中的律例一依然應該歸

屬梅瑟’或至少應說能歸屬梅瑟。

關於敬禮的地方一梅瑟時代敬禮

的中心無疑就是「帳棚」（ Mishkan ）。

見出 26,36﹔在出 33:7 也提起了所謂的

「會幕」（ Ohel mohed ），因此，一些學
者以為「帳棚」和「會幕」這兩個名字，

是指明兩個不同的處所：帳棚是指舉行

祭耙的地方，而會幕乃指求問天主與宣

告天主神論的地方。但不管他們怎樣解

釋，多數學者卻認為兩個名字是指同一

的地方。在以民經過曠野時，會幕亦即

帳棚，就是民眾生活的中心﹔梅瑟的法

律，不論是民法、刑法或禮規，都是在

會幕裡產生出來的。

會幕內保存著的最珍貴之物，便是

約櫃。約植在梅瑟至撒羅滿這段長時期

內，是以色列宗教的至神聖之物。它的

式樣，在出25:10 20內，有極詳細的描

述。至於它的意義，大致可說：約櫃是

天主在其子民間存在的象徵，也是求間

天主的至聖處所，並且也用作盛神聖遺

物的容器，事實上，裡面保存的就有約

版，即十誠的石版（出 25: 16 ; 40:20 ; 
參見希9:4 ）。從表面上看來，約櫃的樣

式是彷彿阿拉伯遊牧人在交戰時所帶的

寶匣’或是彷彿埃及人在宗教遊行時所

抬的神船，如果我們注意撒上4:3 22的

記載，約櫃似乎是以民的保障，頗似遊

牧民族的寶匣，因此，筆者以為梅瑟的

約櫃，其外表形式有如阿拉伯遊牧人民

所有的寶匣。

關於節期一這裡我們只提它們的

名稱：安息日、逾越節、五旬節、帳棚

節、贖罪節等。讀者如顧知其詳，可參

看有關各條。其他關於宗教問題的解

說，散見於太古史、先知論、崇拜偶

像、敬禮、祭爾巴‘司祭、割損禮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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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3 宗徒、使徒
Apostle, Apostolus 

「宗徒」二字，在聖經之外，及在
基督教會創立之前，是很少見的。即便

有，也與我們所說的意思－一宗徒、使

徒、受遣者一一不同。因此，它是新約

中及教會內的術語，是耶穌自己特選的

十二人的共同名稱。

1. 宗徒的名單

宗 l 13 路 6:14-16 谷 J: 16-19 瑪 10:2-4

伯多祿 西滿－伯多祿 西滿－伯多祿 西滿伯多祿

若望 安德肋 雅各（自 安德肋
雅各伯 雅各伯 若望 雅各伯

安德肋 若望 安德肋 若望

斐理伯 斐理（自 斐理伯 斐理伯

多默 巴爾多祿茂 巴爾多祿茂 巴爾多祿茂
巴爾多碌茂 瑪竇 瑪竇 多默（狄狄摩）

瑪寶 多默 多默 瑪竇（肋未）

雅各伯 雅各伯 雅各伯 雅各（自（次）

西滿 西滿 達陡 達陡（猶達）

猶達 猶達 西滿 西滿

猶達斯 猶達斯 猶達斯 猶達斯

首先應注意者是對觀福音及宗在記

錄十二位宗徒時，遵守了一定的次序。

按照這次序，我們可將宗徒們分為三

組，每組四位：又每組第一人常是一定

不變，即伯多梅、斐理伯、雅各伯，第

十二位常是負賣耶穌的猶達斯，其他宗

徒的位置則不一定。祇就這一點即可證

明這個文件的古老及它可靠的歷史性。

2. 十二數字的象徵意義
耶穌揀選「十二」宗徒的動機，主

要的是為了它的象徵性。它使人記起組

成以民的十二位聖而且及十二支派，如此

耶穌也挑選了十二位組成天主新選民的
基礎一一宗徒（路 6: 12 ）。耶穌也親自

表示了它的象徵性：「在重生的世代，

當人子坐在自己光榮的寶座上時，你們

也要坐在十二寶座上，審判以色列十二

支派」（瑪”：28 ）。但是，這種顯明的

象徵意義，並不與耶穌的確挑選了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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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宗徒的歷史性，互相矛盾，因為二者

都是有歷史根據的事實。

3. 選舉十二位宗徒的重要性
這可由耶穌在揀選十二位宗徒之前

的行動上看出來：谷3: 13說耶穌先上了
山離開了人群﹔路6: 12更清楚的說，耶

穌上了山，徹夜祈禱﹔瑪依 36-38 則

說，耶穌見群眾如無牧之羊，心生憐

憫，於是說．「所以你們應當求莊諒的

主人派遣工人，來收他的莊傢」﹔並且

耶穌每在一重要行動之前都先去祈禱，

如除本處路 6: 12 所說的「耶穌上山祈

禱，他徹夜向天主祈禱」外，在預許聖

體聖事之前，亦然（瑪 14 ﹔ 23 ﹔ 谷 6:

46 ），受難前夕在橄欖山區祈禱等。最

後在晚餐廳、耶穌特別隆重的為十二位宗

徒祈禱（若 17 ），因為他們是整個天主

教會的柱石，是天主新子民的基礎。

4. 宗徒的條件
雖然初期教會的一些熱心傳教士，

如巴爾納伯（宗 14:4 ），安得洛尼科及

猶尼雅（羅 16:7﹔見格後 8:23﹔斐 2:

2 5 ），在聖經原文上亦稱之為宗徒
（按：思高譯本譯作「使徒」）﹔但這祇

是廣義的，因為他們不曾是耶穌的直接

門徒，亦未曾受直接的揀選，與狹義的

十二位宗徒不能同日而語。除了上述的

條件外，同時應是耶穌死亡及復活的見

證人（宗 I :22 ; 22:17; 26:16﹔亦參見
宗 2:32 ﹔ 3: 15 ）。瑪弟亞即以此條件加

入了這十二人的團體（宗 l :26 ）。保祿

亦得宗徒之銜，因為他見了復活的耶

穌，並由他直接揀選，而又直接接受了

傳教的使命（宗 9: 1-19﹔迦 1: 12﹔格前

15:3-11 ），是以保祿的宗徒銜應是狹義

的。

5. 宗徒的使命

他們應繼續天主父的全權代理者

一耶穌 的工程，在世宣傳天國的

福音（~馬28:18﹔谷 16: 15『 18 ），並與宗

徒之長伯多祿保持組織上的聯繫O！馬 16:

864 

18 ）。這使命應經過他們的繼位者，持

久執行下去，直至世界末日（瑪 26:20 ﹔
格前4: 1 ﹔亦見格後5:20 ）。為能完善實

行這個使命，耶穌給了他們權柄，使他

們的團體組織亦不受時間及空間的限

制，它是永遠的組織。

864 宗徒會議

Jerusalem Council, 
Concilium Apostolorum 

關於宗徒會議 亦稱耶京會議

的記載，聖經上有兩個地方：其一

是迦2: l-10 ，是出於保祿本人的手筆，
帶有為自己辯護的色彩﹔其二是聖路加

的述事記載（宗 15:1-35 ）。這個會議舉

行於公元 49-50 年間，即保祿第一次遠
行傳教之時，首途耶京，大受耶京由猶

太主義回頭者的責斥，因為他未給外教

人實施梅瑟所立的割損禮，即准他們入

教。保1祿同他的安提約基雅教會一大

都是由外教皈依者一則堅持相反的論

調，因為既然天主聖神同樣的施神恩

(Charisma ） 於由教外及猶太主義的入

教者，人不應再加以法律的新規定，來

阻礙天主聖神及耶穌分施救恩於一切

人。
既有這兩方面的爭執，各不相讓，

於是召集了這第一次的宗徒會議。會議

上各抒己見，展開深長的辯論。終於伯

多祿以宗徒之長的身份起而發言，認可

保綠的意見與作為，因為既然聖神無種
族之分，不管受過割損禮與杏，普遍的

施以恩惠，人不應阻止聖神以信德而非

以割損來淨化人的心靈，使之得救﹔不

應將任何人都不能負的轍，加在外教人

的頸上。雅各伯以耶京主教的身份繼而

發言，贊成伯多碌的上述言論。於是問

題終告圓滿解決，宗徒會議閉幕。

會議之後，將會議的諭文特派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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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即保祿及巴爾納伯二人，專程送往
安提約基雅教會。論文上命令該教會的

人要「戒避奸淫」’這是外教人所太不

注重遵守的一點，其次為了息事寧人，
不致再有爭端發生，應暫時「戒食祭邪

神之物、血和窒死之物」（宗 15:29)

這亦是梅瑟法律所禁止的。

865 宗徒論文
Apostolic Decree, 
Decretum Apostolorum 

宗徒論文載於宗15:23-29 ，可是它

的要義也記於宗 15:20,21 及 21 :25 內。

格前8:1-13及默2:20兩處，原與該諭文

無關，可是對於瞭解諭文所禁的祭邪神

的祭物，卻有散明闡隱的作用。

該論文的宣布者是宗徒集團，時間

是在公元 49 或 50 年，即當宗徒們在耶

路撒冷舉行會議之際（宗的： 1-35﹔迦2:

1-10 ）。論文的目的，並不屬於神學範

圍，雖然它假設宗徒們異口同聲的在宣

布：不可強逼信奉基督聖教的異民，去

遵守梅瑟法律，尤其是不可強逼他們接

受割損禮（宗 15:5-11 ）。諭文的目的只

在於制定一些規則，以便初峙聖教會的

兩部份信友，即無論是異邦人或者是猶

太人，更能容易相處，使他們的生活更

能夠協調，所以它的目的不屬於神學，

而只著眼於紀律。既然諭文只具有紀律

性，如果後來環境改變了，諭文可能失

時效，也可以修改。諭文的對象是安提

約基雅、敘利亞和基里基雅的教會。這

事實說明，基督的聖教到了50年代是怎

樣的一種環境。後來改奉基督聖教的猶

太人，果然人數一天一天的減少，因而
該諭文的時效也便失落了。雖然這樣，

可是由於它是宗徒會議的論文，後來的

基督徒不忍見它廢棄，便設法力謀保

存，因此刪了一句，又另加了主耶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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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金科玉律，由此，諭文的性質也由

紀律性的諭文，一變而成為倫理性的諭

文，一直保存了兩三個世紀。
這些歷史的環境，按一些學者的意

見，恰好說明了何以諭文會有兩種訂正

本：東方訂正本和西方訂正本：前者保

存著原始的經文，後者（見於 D 卷，

少數小寫抄卷，聖依肋乃不日聖西彼廉著

作中）由於皈依聖教的猶太人數目逐漸

減少，諭文的原有紀律性轉而變為倫理

性。西方訂正本的經文：「因為聖神和

我們決定，不再加給你們什麼重擔，除

了這幾項重要的事：即戒食祭邪神之

物、血和戒避奸淫，並且凡你們不顧意

人給你們做的，你們也不可做．．．．．．」

在這訂正本經文內，刪除了第三條禁令

「窒死之物」，而代之以瑪 7: 12 的金科

玉律性的聖訓。根據許多教父的解釋，

所謂「祭邪神之物」’可視作違犯天主

十誠的第一誠，「血」是牽涉著第五

誠，「奸淫」可解作第六誠的惡行。果

然這樣，那麼刪去「窒死之物」而以主

的金言作替代，這不是把宗徒諭文當作

基督信徒的道德要略了嗎？

西方訂正本之價值只局限於聖教會

的歷史趨向，卻決不是諭文的原文﹔原

文無疑地只存留在所謂的東方訂正本

內。這東方訂正本只包含上述的四條禁

令，而不包含主的金科玉律的聖訓。關

於諭文的四條禁令，除了「奸淫」一條

外，其他三條的意義，都極清晰易明。

該四項禁條，即：禁食祭邪1神之物、

血、窒死的禽獸肉，並戒避奸淫。究竟

「奸淫」一詞，在這諭文中有甚麼意

思，一般學者按其名詞 Porneis 的本

意，解釋為婚姻以外的姦淫之罪，可是

較其權威的解經家，則以為此處的「奸

淫」’是指梅瑟法律所禁的某些血親闊

的不法結合，即非法的婚姻。他們認為

該四項禁令，都應屬於同一性質，即提

倡合法而聖潔的生活。究竟這兩意見孰

是孰非，筆者不敢斷定，可是衡諸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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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第二種說法似乎對初時教會的環 慣用的動詞 教導、講解、副，，示

境，更為合宜。 ( Didaschain ） ，而用了猶太人向來所不

見 864 宗徒會議、 1760 祭邪神之物。 用的一個動詞ca tech es ’來表示他們的
傳道方式及內容與眾不同。這種教訓在

保祿的觀念中就是「信德內容的教

866 宗徒教理
Doctrine of the Apostles, 
Doctrina Apostolorum 

本書大概是在三世紀初，出於敘利

亞北方教會，厄丕法尼 （ Haer. 70 ）曾

引用過本書。本書的作者不詳。由行文

看來，好似是出於一個處於外邦人中的

地方小教會，執筆的人可能是一位猶太

血統的主教，因為其內容是依據宗15的

規定，制定禮儀與道德生活的規律：如

婚姻、主教、教會財產的管理、寡婦、

洗禮、日謀、告解等﹔並且在討論這些

問題時，多傾向於舊約和猶太人的律

例。本書除了多次引用舊約和新約外，

還引用了十二宗徒訓言、赫爾瑪牧者、

息彼拉神諭、伯多祿福音、伯多祿和保

祿大事錄、巴爾納伯書信、安提約基雅

的聖依納爵和聖依肋乃等作品。目前所

保存的希臘原文僅得片斷，不過仍有一

部古老而忠實的敘利亞譯本可資參考。

拉丁文只有部份譯出，大概屬於第四世

紀。

867 宗徒教訓︱
Catechesis 

「宗徒教育，，」一詞，在新約原文上

一一即希臘文 Catechesis一一是一個術

語，指示宗徒們特有的教訓方式。「教

訓」之意義，在希臘原文不外是：向某

人傳報某一件事，而接受這傳報的人被稱

為「學習真道的人」（ Catechumenos ) （迦

6:6 ）。宗徒們尤其是聖保祿沒有利用普通

導」

它的來源：宗徒以口頭教訓方式，

開始了他們的傳教生活，就他們記憶所

及，將所見所聞的耶穌的言行傳授與人

（瑪 10:27 ﹔ 28:20﹔谷 13:37﹔若 15:27 ﹔

宗 l :9,21 ）。這種傳教的方式，是耶穌

以身作則指示給宗徒們的，耶穌向來沒

有命令過他們寫書著作。這僅是後來基

於環境的需要，及初期教會的請求，宗

徒們才將一切書寫記錄下來，以資不

忘。聖神降臨的當天，伯多祿即首先開

始了這種傳教的方式 口授宣傳耶穌

是默西亞，是救主天主（宗 l : 1; 28:31 ; 

格前 l :23 ; 3: 11 ﹔若一 1:1-3)

它的內容：可由兩方面來說：一方
面是積極的，證明耶穌是天主，他的使

命、道理、生活及聖德，尤其是他的聖

死、復活、升天（宗2:22-28 ﹔ 4:33 ﹔ 10:

37-43 ）﹔另一方面是消極的，視情形

之需要，以聖經的言論，及在耶穌身上

所應驗的預言，來反駁猶太人 法利

塞人及經師們 的攻擊，這尤其見於

宗、瑪及保祿書信上。宗徒教訓的基本

要點在於耶穌的傳教生活、被釘、死

亡、復活、顯現及聖體聖事的建定（羅

1 :3 等﹔格前 11:23-29; 15:1 等：迦 4:

4 ）。這些遠較新約所載為少及簡陋，

但它確是宗徒們宣講的基礎。雖然他們

分散天下各方，向文化習俗各異的人民

講道，但他們宣講的內容及基礎，確已

一成不變，雖因環境之不同而有枝節的

差異。宗徒教訓又有倫理的及教義的分

別：前者包括教友們應避免的罪過及應

修的德行（羅 13: 12, 13﹔弗 5:8-12 ：，得

前 5:4﹔若~ 1:6,7 ），後者則屬「信經

的教條」（格前 1 5﹔弟前 3: 16﹔伯前 3:

18-22 ﹔ 4:5 ）。而這個宗徒教訓基本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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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鑑定，仍是宗徒之長的特權（宗 1:

21 等﹔ 10:36-43 ），其他細小及次耍的

區別，則源於聽眾之不同（猶太人，外

教人，由猶太教回頭的人），及宣講人
的各異。

何時將這口授的「宗徒教書II 」筆之

於書，不能確定。好似相當的早，因為

書寫路加福音時（公元 55 ”60年）「已有

許多人．．．．．著手編成了記述」（路 1: 1-

3 ）。它的原文是阿拉美文，但自始宗

徒們亦用希臘文來傳揚聖教，因為當時

除了在耶京已有許多祇講希臘語的猶太

人接受宗徒教訓之外（宗6:9 ），福音亦

早在保祿遠行傳教之前，在其他一些純

屬希臘文化的地區，傳揚開來（宗 8:

1, 14,26-40; 9:2,20 ; 10: I 等）

868 宗徒大事錄
Acts of the Apostles, 
Actus Aposto/orum 

宗徒大事錄是第三部福音的續編

(1:1-3 ）。這部書在新約全書中居於福

音與保祿書信之間，實在合乎本書的內

容，因為本書是全部福音的繼續，也是

保祿書信最詳細的緒論。

1. 本書的內容

本書的內容，可包括在耶穌升天前

所說的那句話內：「你們將充滿聖神的

德能，要在耶路撒冷及全猶太和撒瑪黎

雅，並直到地極，為我作證人」（ 1 :8 ）。
所以本書是記述基督教會在耶路撒冷的

建立，和她在羅馬帝國各省各地的傳佈

情形：即由耶穌升天開始，至﹛呆帝是初次

在羅馬監禁為止，共30餘年。本書可分

為前後兩編：前編（ 1-12 ）可視為伯多

祿事錄，後編（ 13-28 ）可稱為保祿事
錄。前編內，作者先記述教會在那京的

發展史（ 1:128:3 ），其次在猶太和撒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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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雅（ 8:4-11:18 ），最後在安提約基雅

的發展狀況（ 11:19-12:25 ）。在後編

內，敘述保祿三次傳教行程（ 13:1-21: 
26 ），後在耶京被捕（ 21:27-26:32) , 

由凱撒勒雅被解至羅馬（ 27:1-28:31 ）。

2. 本書的作者

本書的作者，無疑是第三部福音的

作者路加。這不但是教會最古的傳授，

而且也可由本書的內容得到證明，因為

在 16:10-17 ﹔ 20:5-15 ﹔ 21:1-18 ﹔ 27: 1-

28: 16等處，作者常用複數第一人稱「我

們」’說明他是保碌的旅伴和弟子﹔但

是在保赫的旅伴弟子中，從 16: 10 開
始，直到本書末，常伴隨保旅的，只有

路加一人（哥 4:14﹔費 24 ）。此外，若

將本書的思想、文筆、尤其醫學辭彙

（如 3:7; 4:17,22 ; 9: 18 等處）和第三福
音﹛乍一比較，亦可看出兩書的作者同為

一人，即保祿所稱的「親愛的醫生路

加」（哥 4: 14) 

3. 本書寫作的對韋與目的

本書的題名，雖與第三福音同，是

獻給德教斐羅的，但是寫作的對象是由

外教歸化的信友，其目的是敘述聖神在

初興教會內，藉宗徒所行所教的事，來

堅固他們的信德，為此金口若望稱本書

為「聖神的福音」

4 本書寫作的時間與地點

由本書的內容得知，本書的寫成應

在路加福音寫成之後（ 1: 1-4 ）並在耶京

毀滅之前，（公元 70年），因為書中不

僅沒有暗示聖城被毀之事，而且在敘事

時，猶太人的宗教和政治生活完全還在

正常狀態中，聖殿、大司祭以及法利塞

和撒杜塞黨還仍存在（ 2:46; 3:2-1 l ; 4: 

1-37; 5:12,17-42 ; 6:9 ; 9: 1,2 ; 21:26 
等）﹔並且還應在保祿被釋放之前，不

然，我們不明白為什麼路加不記述保祿

被釋放，和他重新去傳教的事蹟，這一

切都見於保祿致弟鐸和弟茂德書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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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本書的著作時期，即本書作者突然

擱筆的時期，應為公元 63 年，最遲為

64 年，寫作地點應是羅馬。

5. 本書的史料來源與歷史價值

本書的史料來源，可能有下列幾

種：

5.1 路加

路加本人是一些事值的見證人﹔凡

有複數第一位「我們」段落所述的事

蹟，定出於路加﹔並且有些段落雖為第

三位，也可能出於路加親自目睹的事，

如記述安提約基雅教會的事（ 11: 19 30 ; 

13 等處）﹔他用這種筆法，大概是因為

他是安提約基雅人的緣故。

5.2 口述

有的史料是出於口述：路加既身為

一位歷史家（路 l 1-4 ），必對自己未參

與的事，仔細訪查之後，才執筆敘述。

路加的這些記述大都直接得自見證人的

親口敘述，首先當推保祿，伯多祿以及

常與保祿一同傳教的同伴弟茂德、息、

拉、阿黎斯塔苛、馬爾谷等，路加皆與

他們共處過（哥 4:10,14﹔費 23,24)

在安提約基雅，大概也見過巴爾納伯、

西滿尼革爾、路基約和瑪納恆（ 13: 1 

3 ）：在凱撒勒雅見過斐理伯執事﹔並

且同保祿末次上耶路撒冷還見過那裡的

主教雅各伯和教會的其餘長老，如老門

徒木納松（ 21:15-18 ）。路加可由這些

證人得到許多資料。（ 3 ）路加一定也用

了一些寫成的史料，如宗徒會議諭文

( 15:23 29 ），千夫長喀勞狄里息雅的信

件（ 23:26-30 ）等。此外還有許多演講

辭，或講道辭，當時大概已經寫出，路

加或者未能應用原本，至少應用了傳抄

本，如5:35-39 ﹔ 19:35-40 ﹔ 24:2-8等。
本書的作者所用的史料是如此可

靠，那末，對本書的歷史價值，當無疑

論。凡本書所載各地的宗教、政治、社

會情形，如塞浦路斯、斐理伯、得撒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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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格林多、厄弗所、馬耳他等，皆與

教外文獻相符。甚至連羅馬在各地各城

所派的官員，官員的特別官銜與事腫，

也與羅馬國史和地下材料相吻合。並且
本書所記載的許多史事，如阿格黎帕一

世與二世，貝勒尼切、斐理斯、斐斯
托、以及大司祭亞納斯、蓋法、阿納尼

雅等事蹟，又關於「公議會」’猶太的

黨派，羅馬人在巴力斯坦的政治與軍事
情形，管與當時的猶太歷史文獻相同﹔

並且與保碌的書信相對照，彼此也很相

吻合，足見本書記載真確。

6. 本書的神學
本書既是一部史書，並不是一部論

道的書，所以決不可能有一套有系統的

神學﹔但因為本書所記正是初興教會的

事，所以為認識公元 30 年至 63 年間教

會如何成立，以及如何發展的教會學和

神學，本書卻是一部十分重要的經書。

本書中所包含的重要神學思想，有：

6.1 基督的教會是白天主而來

宗徒們首先不斷地強調耶穌即是古

來所預許的默西亞，以耶穌復活的事蹟

來證明（ 1 :22 ; 2:32 ; 3: 15 ; 4 ; 33 ; 5:32 

等），引證舊約來證明（ 2:24-36 ; 13 ; 

16-18 等），並且還以自己所顯的各種

奇蹟來作證（ 2:43 ; 3: I 26 ; 5: 12 ; 9:33-
42 ）。此外，還可由全部所述的歷史來

作證明：教會建立時聖神降臨，初期信

友的熱心生活，教會傳佈世界各地的神

速，宗徒與信友流血至死的堅信（ 4:13-

20 ﹔ 5:40,41 ﹔ 7:59 ﹔ 12:2 ），以及天主
為彰顯宗徒所顯的奇蹟等等（ 5: 19 ; 12: 

3-17 ﹔ 16:23-40 等）

6.2 教會的成立

教會自初即表現是與猶太教分離的

「獨立團體」，因為她有特殊的道理（ 2: 

42 ﹔ 4:32-35 ），禮儀又不同（ 2:38-

42,46 ），最重要的是引外邦人進教（ 10: 

44-48 ; 1 1:17,18 ），並以宗徒會議議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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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除了梅瑟的禮儀法律（ 15 ：詣，29)

教會自始即表現為「聖統制的團體」

伯多祿在這團體中自始至終常握有「元

首職權」，如發起選舉代猶達斯為宗徒

的權柄（ 1:15-23 ），斥責阿納尼雅夫婦

(5:1-11 ），判定褻聖大罪（ 8:20-24)'

首先接收外邦人入教（ 10:9-48 ）﹔他不

僅保護眾信徒免受侮辱（ 2:1521 ），且

對全教會施行權柚（ 9:32 ），領導宗徒

會議（ 15:7-12 ）﹔他被黑落德阿格黎帕

拘押時，更顯明了他為宗徒之長的地位

( 12:1-12 ）。管理教會者，最初惟有宗

徒（ 2:42 ﹔ 4:32-37 等），以後漸漸有許

多人來參加，先有七位執事，他們似乎
是為輔助署理俗務，但在禮儀上也有所

輔助（ 6: 1 6 ），如施行聖事講道理等（ 6: 

8-7:53 ﹔ 8:5-8,30-40 ）。隨後在本書中

還發現有其他的神職人員：「長老i 11: 

30 ）或「監督」（ 20: 17 ，時，28 ）。
長老和監督，這兩個名稱，初時混

用，二者之職務，日後漸漸方劃分清

楚。但聖雅各伯為耶路撒冷主教之職，

卻應視為真正的當地主教之職（ 13:17·

16: 13 ; 21: 18) 

6.3 狹義的神學
有一個造生、保存、照管萬物的天

主（ 17:24-30 ），他是全能（ 5 ：沛，31 ）、

公義（ 5 ：卜 11 ﹔ 12:23 ）、仁慈的（ 9:3-6) 

等。天主是三位一體的天主：父（ 1 f ; 

2: 3 2 ，口， 36; 3.13,18,26 等）、子

(3:13,26 ﹔ 4:27,30 等）及聖神（ I :8, 16; 

2:4 ﹔ 4：訝， 5:3人口﹔ 18: 15 等）。另外關

於望神和其七恩（ 10:44-46; 19:16) 
幾乎在本書中處處可見﹔並且論及聖神

時，常以他為天主中的一位（ 1 : 1 6 ; 

2:38 ; 5:3,4; 28:25-29 ）。

6.4 基督學

本書不僅以納匣肋人耶穌為基督或

默西亞，而且為天主子（ 3: 13,26; 4: 

30 ），具有天主性與人性（ 20:28 ）。此
外，本書還清楚的說明基督己死了，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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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了，升天去了，如今坐在天主父的右

邊（ 1 汀，9-11 ﹔ 7 ：白，56 ），被立為眾人
的審判者（ 10:42 ）。世界窮盡時再來（ 1: 

11 ）。（戊）其他教義：如聖寵（ 4:2 ; 
15: 11 ﹔ 20:28 ），聖洗聖事（ 2：兒，41 ﹔ 4:

4 ﹔ 8:36-38 ﹔ 10:47 ﹔ 19:5 ），堅振聖事

(8:15-17 ; 19: 6 ），聖體聖事（ 2: 

42,46 ），重行最後晚餐大禮（ 13:2; 20: 

7 ），神品聖事（ 6: 1-7; 13:2,3 ; 14:22; 

20:28 ），天使（ 5: 19 ﹔ 8:26 ﹔ 10 汀，7 ﹔

11: 13 ﹔ 12:7-16 ﹔ 27:22 ），人頡出於一

元（ 17:26 ）人全屬於天主（ 17:28) 

人的復活（ 4:2 ; 17:32 ; 23:6 ; 24: 

15,21 ），未來的審判（ 10:42 ; 17: 31 ; 

24:15,21 ），祈禱的功效（ 4: 1 l ; 6:4 ; 
10:2,4 ﹔ 12:5 ﹔ 27:24 ）等等。此外，全
書所述的宗徒們或宗徒的門徒，或初期

的教友，在聖神引導之下所行的，如愛
天主愛人的熱愛，堅固的信德，熱切的

望德，不屈不撓的勇德和智德，實可作

萬世的德表。

869 居魯士

Cyrus 

按厄藍語有「牧者」之意，是波斯

大帝國的創建人，其父為坎拜柚茲一
世，原為瑪待帝國的藩屬國安散的君

王，京都為穌撤。公元前 559 年居魯士

繼父為玉，不久開始了他創建波斯大帝

國的不朽大業。最初他在公元前 553 至

550 年背叛並戰勝了瑪待王阿斯提雅

革﹔ 547 年率兵橫渡底格里斯河，進攻

里狄雅王圓。翠年便佔據7該國京城，

使該國國主客勒索作了階下囚，稱霸全

小亞細亞。然後進軍巴比倫，終於在公

元前 539 年，巴比倫未朝的皇帝納波尼

杜向居魯士的主將哥布黎雅斯（即烏雇

巴魯）投降，巴比倫人大開城門，歡迎
居魯士入城，猶如民族解放的英雄。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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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士因而也自稱為巴比倫王。之後又回

軍西方，有意征服埃及。不料在他再度

向東擴展他的版圖時，即在進攻瑪撒革

持民族時，不幸出師未捷而陣亡了，時

在公元前 529 年。他的兒子繼位，號稱

坎拜柚茲二世。

總觀居魯士的一生，實是一位雄才

大略，傑出的政治兼軍事家，所以不愧

是古代東方一位極負盛名的創業大帝。

居魯士既先後佔領中東全小亞細亞各

國，不能不與以民發生關係，所以在舊

約後期的著述中，曾多次提及這位偉大

的君玉。如達尼爾先知曾兩度提及居魯

士，稱他波斯王（ 6:28; 10:1 ）﹔在依撒
意亞後編，即俗稱安慰書內，數次暗指

居魯士，（如41:2; 48:14 ），但也兩次

清楚地指出居魯士的大名（ 44:28 ; 45: 

1 ），而且在該處稱他是「我的牧人」’

「受傳者」’ 48:14 ，「我所愛的」’意
即「天主的朋友」。為此，在編下 36:

泣，刃，厄上 1: 1-4記述居魯士所出的上

諭說：「波斯王居魯士這樣說：上主的

神「雅威」將地上萬國交給了我，囑咐

我在猶大的耶路撒冷為他建築一座殿

宇，你們中間凡作他于民的可以上去，
願他的神與他同在 J 0 由此可知，雖然

按居魯士圓柱刻文上，居魯士是由巴比

倫神所召選，為解救巴比倫人，可是按

猶太人的看法，居魯士得成為波斯王，

統治整個小亞細亞，實出於天主的安

排。由此可知支配歷史上的一切行動者

是唯一的天主。

見 927 波斯。

870 岳厄爾

Joel foe/ 
見 871 岳厄爾先知書。

870 871 

871 岳厄爾書﹝岳厄爾l

[Joel, foe/] 

1. 作者

岳厄爾是舊約十二小先知書之一，

排行第二，全書共四章（七十賢士譯本

和拉丁通行本則有三章，因為將第二第

三章合成一章）。雖然有些學者（如

Driver ）認為第三第四章是另一作者的

作品，也有學者（如 Weiser ）將 4:4呵8

歸於第三位作者，但大多數學者認為全

書四章同出於一個作者，就是岳厄爾先

生1日。

岳厄爾（ Joel ）解說「上主是天主」。

關於他的生平，聖經沒有給予任何歷史

資料，只指明他是培突耳的兒子（ 1 : 

1 ），因此，聖經學者只有從岳中汲取

資料來推斷他的年代。他們的意見，由

公元前十世紀至四世紀不等。

1.1 岳用了一些希伯來罕有而含有阿

拉美文氣味的字旬，其中一些字

句的結構，亦僅見於舊約後期的

經典（ 1 :9 ﹔ 2:8,17,20 ）。

1.2 岳不提及北國以色列和它的敵人

敘利亞、亞述、巴比倫，卻提及

埃及、厄東（ 4: 19 ）、提洛、漆冬
和培肋舍特人在公元前第五至第

四世紀對以民的侵犯（ 4:4-6) 

1.3 全書的對象是熙雍（ 2:1,15 ﹔ 3:

5 ﹔ 4:16,17,21 ），熙雍的子女

(2:23 ），猶大和耶路撒冷（ 4: 1, 

16,17，悶，20 ），猶大子民和耶路撒
冷子民（4:6,8,19 ），且按充軍期後

的習慣稱猶大為「以色列」（ 3:27; 

4:2,17 ），其中顯著的人物是司祭與

長老（ 1 ：民日，14﹔ 2:17 ），而全書好

像暗示以色列已不存在（2:27﹔ 3:5 ﹔

4:1 立，6,8,16,19,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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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書中提及素祭和奠祭的申斷（ 1 : 
9,13,14 ），並叫以民痛悔回頭，

期望天主賜他們能再行祭獻（ 2: 

12-17) 
由於這些理由，可斷定他是南國的

先知，大概生活於 500-300 年間。

2. 內容

以噓蟲連年之害為起點，描述及預

言「上主的日子」。這「煌蟲之害」究

竟是史實，還是只是象徵？對此，學者

分成三派：有認為是史實，因此應按字

面解釋﹔有認為是象徵，因此種捏蟲

( 1 :4 ﹔ 2:25 ）象徵當時壓迫巴力斯坦的

四個王國〔按照聖熱羅尼莫： (1 ）亞述和

巴比倫，（2）瑪待和波斯，（3）希臘與馬

其頓，（4）色霎苛與羅馬〕，並預言上主

的日子﹔也有認為是史實兼象徵。相信

第三個折衷意見較為可取。

至於岳的分析，可分如下兩部份：

前言： 1:1

第一部分：捏蟲成灰（ 1:2-20)

上主的日子（ 2:1 17) 
第二部分：預許較好的時代（ 2: 1 8 

27) 
默西亞時代的境況（ 3:1-4:

21) 

3. 神學主題
帶有默示錄體裁的「上主的日子」

（參閱索 1:7-18 ）：這日子已迫近（ 1: 

15,22 ），在這日子來臨之前，將有巨大

災禍（ 2: 10 ﹔ 3:3,4 ﹔ 4:15,16 ）。為作惡
的人，這是陰霾昏暗的日子，是濃雲漆

黑的日子（ 2:2 ），是施行毀滅（ 1:15)•

誰也不可抵擋的極可怕的日子（ 2:11 ）﹔

但是， l!;悔恨前非，歸向上主的人（ 2: 

12-16 ），則是獲救的日子（ 3 :5﹔參閱

羅10: 13 ），那時，天主要扭轉他們的厄

運（ 4: 1 ），不但要賞賜他們物質的恩典
( 2: 18-27) ，而且特別要將自己的神傾

注在他們身上（ 3: 1, 2 ; 參閱宗 2: 14 
21 ）。至於上主的仇敵，將得應得的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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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 4:4-8,19 ），因為異民將在約沙法特

山谷，即「審判谷 J 接受上主親自的審

判（ 4:2,3,12 14) 
值得注意的，就是岳厄爾尚未走出

狹隘的國家觀念，因為按照岳，上主的

慈愛，只限於天主自己的地域和自己的

百姓（ 2:18 ），風調雨順，五穀豐收只

賜給熙雍的子女（ 2:23-26 ），他的神只

給予以民的子女、老人和青年（ 3: 1) , 

天主的救援只限於耶路撒冷的熙雍山

( 3:5 ），因為只有那裡是天主的居所（ 4: 

17,21 ）﹔天主只轉變猶大的命運（ 4: 

1 ），且只是自己的百姓的避難所和堡

壘（ 4:16 ），耶路撒冷只是以民的聖地，

外人不得進去（ 4: 17 ），也只有猶大和
耶路撒冷直到永遠常有人居住（ 4:20 ）。

雖說如此，但這卻是新約的「新以色

列」的預象。

見的上主的日子、 296 以色列。

872 帕佛

Paphos, Paphus 

塞浦路斯島的海港城市，位於該島

的西南岸上，亦稱之謂新帕佛，以別於

其東十六公里處的舊帕佛。新帕佛在羅

馬帝國時代是一座相當重要的城市，故

此有總督色爾爵保祿駐守。當保祿第一

次遠行傳教時，曾偕同夥伴途經此地，

在這裡使總督回頭入教，並責斥懲罰了

想從中作硬的術士巴爾耶穌，亦名厄呂

瑪者（宗 13:6 12) 

873 帕蘭

Paran, Pharan 

曠野名，意義不詳，可能有「華麗

莊嚴」的意思。它所包括的地區是南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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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乃山脈始，北至卡德士之南的欣曠野

為止。東有阿辣巴谷，西至埃及的東部

邊界，是一個十分乾燥可怕的曠野，很

少有生物存在的可能。哈加爾同她的兒

子依市瑪耳被亞巴郎驅逐之後，遷來此

地居住，是為後來依市瑪耳人的地區

（創 21 :21 ）。以色列人在逃出埃及之後

的第一個駐紮地，也是在此（戶 10: 12 ; 

12: 16 ），並由此地打發探子去偵察客納

罕地（戶口：3,26 ）。當達味受撤烏耳的

迫害時，也曾來此區逃難（撒上25: I ）。

在申33:2有帕蘭山之說，是天主顯

現的地方，可能是指卡德士東南邊的一

座名瑪克辣（ G.Makra ）山而言。

874 帕特摩

島名，其意不詳。是愛琴海斯頗辣

狄群島中的一個小島，長約十英里，寬

度則平均為六英里﹔其位置靠近小亞細

亞的西海岸，在厄弗所西南約九十公里

處。島面以火山岩所組成，故此出產不

豐，人口稀少。目前大約只有三千居

民，多以僅有的少許農業、牧業及漁業

來維持生活。此島有優良的海港，可惜

因距陸地太遠，未能適當地加以利用。

由島上所遺留的考古資料 一道古

牆，數件碑文及大量的破陶器 我們

可以斷定，該島的發達時期應在公元前

四世紀至公元三世紀之間。

按依肋乃的傳說：默示錄的作者聖

若望，在多米仙皇帝時代（公元 95

年），在這個小海島上接受了天主的默

示，並筆之成書（見默 l :9 ）。至於若望

的居留帕特摩海島一事，似乎並不是根

據當時羅馬人「遞解外島」的法律，蓋

這種法律是只施用於貴族犯人的﹔更不

是根據「外島挖礦」之法律條文，蓋帕

特摩根本無礦可挖﹔那麼，只能是一種

874 - 876 

暫時權宣實行的遠調辦法，目的在使聖若

望與他所建立的教會斷絕來往及關係。

875 帕塔辣

里基雅的一座海港城市，位於克桑

突斯（ Xanthus ）河的入海處，在安塔里

亞西南約一百四十公里處。原是不知名

的一個漁村，但因其地勢優良，漸漸成

名，尤其在羅馬帝國時代，竟成了一個

重要的海港，且建有不少的倉庫，以供

海運之用。保祿在他結束第三次遠行傳
教工作時，曾在此乘船，首途耶路撒冷

（宗 21: 1 ）。目前己是廢墟一片。

見 764 里基雅。

876 帕耳米辣（塔瑪爾）

﹝塔德摩爾l
Tadmor, Palmyra [Thamar, 

巾白耳米辣位於敘利亞曠野的中心，

在和誤斯（ Homs ）之東約一百英里及大

馬士革東北一百四十英里處，是曠野中

的一片綠洲，有著名的水泉，名厄弗加

( Efgah ）。自古以來是自聖地至波斯灣

及阿拉伯的必經之地，且曾經此地與中

國及印度有過商業的往來，故此交通便

利，地勢險要。

希臘及羅馬帝國時代稱之謂帕耳米

辣（意即棕樹），因多產棕樹而得名。

現今阿拉伯人稱謂突得慕爾。但它原來

的古名卻是塔瑪爾或塔德摩爾。按聖經的

記載，撒羅滿王曾建防禦工事於此（列上

9：時，編下 8:4 ）。但有不少的學者正確

地認為撒羅滿不可能在距巴力斯坦如此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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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的地方來興建土木工程，故此以為塔瑪

爾應是在靠近死海南邊的一座城市，而並

非羅馬人所稱的帕耳米辣城。

877 帕爾默納

人名，意謂「堅忍者」或「堅持

者」’是宗徒們在耶京選出的七位執事

之中的第六位（宗6:5 ）。他們的職責是

照料當時一些被忽視了的希臘化的猶太

寡婦。他的名字，猶如其他的六位執

事，是來自希臘文，但對他的生平我們

則一無所知。

見 1687 執事、 2162 僕役。

878 帕爾瓦因
Parvaim, Parwaim 

這個地理名字只一次見於聖經，謂

撒羅滿裝飾聖殿時所用的金子，是自帕

爾瓦因運來的（編下去6 ）。但是帕爾瓦

因位於何地，學者們意見各異，不能確

定，也無法確知。時至目前，最普遍的

意見，仍謂帕爾耳因就是舊約上數次提

及的教非爾，以出產黃金而著名。若

然，則應位於阿拉伯半島的西北一帶。

879 帕特洛巴

羅馬的一位教友，保祿在書信上曾

經特別向他致候（羅 16: 14 ）。關於他的

生平，我們一無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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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0 帕特洛斯

Pathros, Phatures 

地名，意謂「南方地區」’數次見

於先知書（依 11: 1 l ’耶44:1，時，則29:

14; 30: 14 ），毫無疑問地是指埃及尼羅
河上游地區而言，按學者的公見以及古

代文件的指證，這一地區是埃及民族的

發源地（見則29:14 ），由此沿尼羅河北

至三角洲地帶。如此說來，聖經上普通

所提及的埃及，則大多數是指尼羅三角
洲地帶而言。它的南方則稱為帕特洛斯

見 1442 埃及。

881 帕提雅人
Parthians, Parthi 

原是由中亞細亞移往伊朗居住的民

族，他們聽勇善戰，崇尚騎馬射箭，尤

其以詐敗轉逃，忽而回頭殺敵的技術，

聞名於當時。他們的言語是北波斯的一

種士話，似乎沒有自己的傳統文化，故

信波斯神瑪次達，並接受希臘文化的薰

陶。沒有正式的政府及社會組織，故很

容易被希臘帝國所統治，其後更受色霎

苛王朝的管轄。公元前 250 年開始其獨

立運動，有阿爾撒切斯一世（ Arsaces I) 
的興起，其後的國王都以此為名。

帕提雅王國的疆域限於裡海東南及

印度洋之間的一片土地，以厄3日冬丕羅

斯（ Hecatompilos ）為首都。公元前二

世紀中葉達到其國勢的黃金時代，開拓

國土竟至阿富汗。其後有羅馬大帝國的

興起，因為帕提雅不甘受羅馬人的統治

及奴役，曾經多次起而抵抗。在大黑落

德時代，即公元前 40 年，且曾攻入聖

地，闖入耶京城中，黑落德的兄弟發撒

厄耳（ Fasael ）就是死於是役。

宗 2:9 提及聖神降臨時，在耶京的

外方人中有帕提雅人。但是這些並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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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生的真正帕提雅人，而是散居或出生

在帕提雅地區的猶太人，因經久歷時，

這些猶太人已將本國的文化及言語完全

忘記，故此在耶京時同其他的外方猶太

人驚奇的問：「怎麼我們每人聽見他們

說我們出生地的方言呢？」（宗 2:8 ）。

882 底tt斯
Thebez, Thebes 

見 2458 諾阿孟。

883 底格里斯

河名，意思是「急流J 0 它是亞洲西

部一條大河，發源於亞美尼亞南方的高

原。東南流貫美索不達米亞。上古時

代，此河直流入波斯灣，但現今在沙耳

特阿拉布（ Shalt e Arab ）地方匯合幼發拉

底河，形成一條大河而注入波斯灣。其

支流最大的是大臣布，其次小區布、阿

德木及狄雅拉，都是由東方注入該大灣

的。亞述主要城池和首都尼尼微都在此

河沿岸附近﹔全長一千一百五十哩，比

幼發拉的河深廣，水流亦較幼河漏急。

舊約曾好幾次提過底格里斯河，並

視它為怡園的一條河流（創2: 14﹔德24:

45 ）﹔此外，友 l :6﹔達 10:4 達尼
爾即在該河畔見過神視一和多 6: 1 也

都有所提及。

見396尼尼微、 775亞述、 414幼發拉的。

884 彼耳啥

Bilhah Ba/a 

人名，有「閒暇」「安靜」之意。原

882 - 886 

是拉班的牌女，但當拉班的女兒辣黑耳

同雅各伯結婚時，讓與辣黑耳作自卑女

（創 29:29 ），後受其主婦的暗示，同意

作雅各伯的妾，而生丹及納斐塔里二子

（創刊：8﹔ 31 :6 ）。後竟與雅各伯的長子

勒烏本有染（創 35:22)

885 彼耳漢
Bileam, Baa/am 

城名，意思可能是「貪食，貪得無

厭」’是屬默納協支派的一座城，在約

但河之西，劃分給肋末人刻哈特及其子

孫的家族（編上 6: 55 ）。因為在蘇 17:

11 ，及 21: 25 例舉默納協支派的城市

時，沒有提及彼耳漠，故此有人以為它

就是蘇17: 1 1的依貝肋寒或21:25的依貝

耳罕城。

886 彼布羅斯

中東地區的一座古城，希臘人稱之

為彼布羅斯城。它就是舊約中所提的革

巳耳城（蘇 13:5﹔列上5:32：，則27:9) ' 

亦即現今名革貝依耳的阿拉伯村莊，它

在貝依魯特之北約三十公里。學者在此

地的考古工作已延續百年之久，至今仍

未完全竣工，此地對考古學上之重要可

見一斑。他們在這裡發現了公元前三千

三百多年前的工具，金屬裝飾品，並在

古墓中發現了不少陶器，這一切的物件

都在證明當時彼布羅斯與巴比倫的文化

正有著密切的關係。但是在此時之後的

物品（公元前 3200-2200 年間）卻適得

其反，它所受的文化、政治及經濟的影

響，完全是來自埃及一方面的，由彼布

羅斯輸入埃及的物品，有香柏木、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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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紙草紙及敘利亞的奴牌。此時巴比

倫的文化在彼城已完全無跡可尋，埃及

人甚至亦敬禮彼布羅斯的女神。此後有

數百年之久（ 2200-1750年），彼布羅斯

的歷史隨著埃及的衰弱，進入一段黑暗

的時代﹔但自公元前 1750 年之後，二

者關係的密切較前猶甚。埃及人在彼布

羅斯大興土木，宮殿、廟宇、紀念碑等

比比皆是，並發現有此一時期的埃及石

棺廓。但是這一段興旺的時期過去之

後，接著而來的又是衰敗的時期。百姓

造反，埃及的官員只有逃之他方。雖然

辣默色斯三世（ 1197-1 l的五）仍能暫時

維持，但是彼布羅斯脫離埃及勢力範圍

的傾向日漸明顯，終至成為獨立的小

園，漸漸走入亞述帝國的範圈。但是就

在這青黃不接的時期，彼布羅斯被一個

新興的強大民族一以色列一佔領了

（蘇13: 5 ）。於是彼布羅斯猶如過去同埃

及然，自此與以民大行通商（列上 5:

32 ）。厄則克耳盛讚彼布羅斯人的航海

技術（則 27:9 ）。白第八世紀它完全屬

於亞述帝國統治， 521 年屬於波斯帝

國，其後被亞歷山大所佔領。亞歷山大

死後落入色霎苛人之手，龐培大將將之

佔領後，劃入羅馬帝國版圖，並將它修

建成完全羅馬化的著名大城。

887 彼耳達得
Bildad Ba/dad 

人名，意謂「彼耳（神）鐘愛」

是約伯的三友人之一，叔亞地方人（約
2: 11 ），同其友人與約伯辯論上主正義
的問題，曾三次發言雄辯（見約 8﹔ 18 ﹔

25 ），反駁約伯的見解﹔但他及其友人
的主張終站上主所駁斥（約 42: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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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 彼提尼雅

地名，位於小亞細亞之西北部，大

致說來北鄰黑海，南有夫黎基雅及迦拉

遠，東有帕夫拉哥尼雅，西方則邊鄰米

息、雅﹔波斯人將之劃fi!,,總督區。公元64

年成為羅馬行省，省內的尼切亞城
( Nicaea ）因數次在此舉行的大公會議而

著稱於教會。保祿第二次同弟茂德遠行

傳教時，曾想自米息雅赴彼提尼雅，

「可是耶穌的神不許他們去」（宗 16:

7 ）。此處雖有一基督徒團體（伯前 l : 

1 ），但好似並不甚發達。

889 性

Sex, Sexus 

對大部份的古代民族來說，「性」

的自然生理現象，是多少帶有神秘及危

險性的。這種心理作用，在以民間亦曾

存在。但是除此之外，以民卻也明認

「性」的神聖性及崇高性，因為他們確

知「性」的存在，是為傳生接代不可或

缺的重要成份（創 3:20 多 8:9 ），而人

之能否生兒育女又完全操之於天主（創

4: 1 ; 24:60 ; 21 :31 ，申 7:24 ，撒上 l : 
6﹔詠 113:9 ﹔ 127:3 ）。是以，基本地說

來，性之本身是美好的，是天主賜予人

類的恩惠，也因此聖經上毫不諱言地提

到與「性」直接有關的「月經」（創 18:

11 ; 31 :35﹔肋 15:19-24 ﹔ 18: 19 ; 20: 
18 ）、生殖器官（創8:22﹔出 20:26 ﹔ 28:

42﹔肋 18:6 ：，申 25: 1 l ﹔依 3: 17﹔哈 2:

15 ）、「包皮」（撒上 18:25,27 ）、「恥

毛」（依 7:20 按：此處之原文用了委婉

的說法作「腳毛」﹔參見耶 13:26﹔鴻 3:

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因為

「性」為古以民是多少有神秘性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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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是它便成了倫理及禮儀法律所管

制的對象，比如月經中的婦女是不潔

的，並且七天之內她所接觸的人及事
物，都變成不潔的（肋 15:19-30 ），格

外是患有白帶的婦女更是不潔的（肋 15:

25-27 ）。與月經中的婦女，性交者，

若出於無知，則八天不潔（肋 15 :24 ); 
但若是明知故犯，則二人皆應被處死刑

（肋 20: 18 ）。這種嚴厲措施的來源，大

概是導源於古代錯誤的觀念，以月經是

不潔之物（肋36: 17 ）。本來生養子女是

一件好事，也是天主的祝福及命令，已

如前述，但是因為它與性器官有直接的

關聯，致使生養男兒的母親七天不潔，

三十三天不能進入聖殿﹔生養女兒，則

十四天不潔，六十六天不准進入聖殿

（肋 12:1-6 ）。男人的遺精，不論是自然

的或病態的，或者是人為的，皆是導致

人本身及其所接觸的人物不潔的原因

（肋 15:1-17 ）﹔甚致夫婦之間的房事，

也使二人直到晚上不潔，事後應沐浴取

潔（肋 15: 18) 
由上述這些對於性生活的嚴格規定

來看，又似乎聖經對於性抱有一種卑視

不齒的態度。

其實不然，正如前面所說，性生活

為古代的人是神秘及危險的生理要求，

因而產生一種自然的心理怕情，基於這

種怕惰，乃覺得有嚴格管制性生活的必

要，而這種管制又完全不是出於生理衛

生的理由，乃是基於宗教的熱誠，免得

因著性生活的不規，觸怒天主，而失掉

與天主往來的關係。這種觀念是一切古

中東民族皆有的。是以上述的限制很可

能不完全是舊約立法者一一梅瑟 一的

新鮮創作，而是立法者承襲了古人傳統

起念，而將之列入法律書中。這些本身

主是相當複雜的聖潔法律，世代相傳，

更外生枝，演變而成為不堪負荷的重

建－終至受到了耶穌嚴厲的責斥。耶穌

年強調的聖潔是倫理方面的完備，而不

是這些古人的傳授（~馬 15: 1-20﹔谷7: 1-

890 

5 ）。在性方面耶穌也指出，不是性生

活的自然生理現象使人不潔，而是人心

的惡念，及心靈的污穢（谷7:18-23 ）。

因為關於「性」的討論範圍很廣，

此處不可能盡述，請參閱與此有關的下

列條文。

兒 1683婚姻、 759邪淫、 201 l 亂倫、 1188

姦淫、 2412 賣淫、 1714 放難的淫行， 35 人獸

交合、 1750 淫婦，妓女、 2335 廟倡。

890 承繼產業

Inheritance, Hereditas 

關於承繼產業這一問題，世界各民

族，各國家都有自己的傳統習慣及法律

明文的規定，以資遵守。這裡所說的，

是專論聖經上關於繼承產業的規定。首

先我們應知道「承繼」這一個觀念的範

圍在以民的腦海中，遠較其他任何民族

為廣泛，諸凡一切接受他人財物的行為

（工資在外），都以「承受」來表示，而

所接受的財物，統稱為產業或家業。雖

然一切古東方民族的法律，都多少以宗

教為基礎，而以民因為是惟一天主特選

的百姓，其法律上的宗教成份，更是有
過之而無不及。故此，關於這一個問

題，我們可以分兩點來說：

1. 法律上的承受

1.1 聖祖時代

以民的始祖亞巴郎生於巴比倫地

區，無疑地他會將很多故鄉的法律、習

慣帶入了福地巴力斯坦，尤其我們若將
聖祖時代的法律同厄市奴納

( Eshnunna ）法典或哈慕辣彼法典（ Ha

mmurabi ）來作一比較，這種彼此之間
的關係’是顯而易見的，具體地說來：

1.1.1 長子不論在宗教方面，或在經濟

方面，享有優先權，長子接受父

親的特別祝福，而成為家族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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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49:8-12)

1.1.2 由妻子所生的見子超過由妾所

生，前者有權承受產業，而後者

無權，除非妾已被認為正式的妻

子（創 25:5,6 ﹔ 49: 1-28 ）。

1.1.3 父親有權以祝福（非以財產）來保

證某一個兒子的美麗前途（創 49:

22) 

1.1.4 女見無權受產，但父親可以給與

饋贈（創 31: 14) 

1.1.5 無正式過繼的習俗，為此奴僕亦

可承受產業（創 15:2)

1.2 梅瑟法律時代

在梅瑟之前，亞巴郎的後代，已有

了自己的習俗法規，梅瑟將這些法規在

上主的默感之下，加以整頓、添補或修

訂，使之成為更為完善的法律。不可否

認的是梅瑟的法律，受了兩種更高文化

的影響：其一是巴比倫文化一一以民的

發源地，其二是久居數百年的埃及文

化﹔但貫徹這個法律的主要精神，卻是

來自以民的惟一神教。這是梅瑟法律與

其他法律不同的獨特點。有關於承受家

業的具體規定如下：

1.2. l 凡是長子就有權承受雙倍的產
業，不管其母親在多妻制家庭中

的地位如何（申 21:17 ）。但這裡

所說的產業，可能是指傢低而

言，蓋以民過的是大家庭制度的

生活，故可分的不動產不會太

力
二y

1.2.2 家中無男子時，家業傳給女兒

﹛戶 27:9)

1.2.3 女兒承受家業後，只可與同支派

的男子結婚（戶 36:6,9 ），以避免

財產外流。

1.2.4 無子女之家庭，由家長的兄弟承

繼，無兄弟時由叔父或家長的其

他直系近親承受（戶 27:8 11) 

1.2.5 弘生子，即非由妻或妾所生的兒

子，無權接受遺產，雖然父親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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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給與饋贈（民 l l: 12) 

1.2.6 寡婦無承繼權，由兒子來照顧其

生活，見子無力時，寡婦可重歸

父家，或另行改嫁（肋 22: 13 ）。
梅瑟法律強調對待寡婦要以慈愛

和憐憫以及正義為懷（出口：21 ; 

申 10:18,19 ﹔ 26:12,13 ﹔ 27:19 ）。

從友弟德寡婦的歷史上，我們可

以斷定，她們的立場在以民的社

會上是頗受重視的（友 8:7 ﹔ 16:

24) 

2 宗教上的承受
亞巴郎是天主特選祝福的人，普世

萬民要因著他而得福。天主向亞巴郎所

作的承諾及祝福，就是宗教上的產業，

或神性的產業。這產業首先傳授給以

民，後來因著耶穌的降生及聖死，更完
善地傳授給普世萬民。

2.1 默西亞的產業：在天主所作的一
切承諾中，默西亞的預許是為最

重要，他是一切歐示的中心，他

將是達味的後裔（撒下7:12 16 ）。

2.2 以民囡著天主與聖祖們所立的盟

約，是天主的產業，他的特選子

民，是天主的首生長子（出 4: 

22 ）。天主自埃及為奴之地，以

其大能的手臂救出了以民，在象
徵著基督以其寶血將拯救新的以

民普世教民於惡魔的掌握（伯

前 l :18,19; 2:9 ）。
2.3 因著耶穌基督的苦難聖死，全世

界的教友得以有資格承受天主在

舊約中，所暗示過的真正遺產：

「在光明中分享聖徒的福分，因為

是他由黑晴的權勢下救出了我

們，並將我們移罩在他愛子的國

內，我們且在他內，得到了救

贖，獲得了罪赦」（哥 l :12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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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1 披肩

Ephod, Humera/e 
見 138 厄弗得。

892 抵押

Pledge, Pignus 

按古東方人的習俗，債主有權要求

債戶以某種東西作為抵押，以保證債務

的歸還，以民亦不例外。但是他們以崇

高的宗教精神，並以法律的約束盡力避
免在抵押方面所能有的弊端。比如：若

貧苦人以外衣作抵押，在日落時債主應

將它歸還，不致使他夜間受寒冷的襲擊

（申 24: 10 12﹔出口： 25 等）。申 24:

6，日， 17 ，更將這種制度擴展至其他為養

生護體所必需的物件，比如：若窮人以

奴役作為債務的抵押，則在第七年的豁

免年上，應歸還其自由之身，赦免他的

債務（申 15 ）。這實在是法律的明智措

施，也是天主百姓高於其他民族的地

方，但是自充軍歸來的以民，似不善守

此法，於是惡習橫生，故有窮人的控訴

（厄下去 2 等）。有時亦可代人付出抵

押，作友誼的表示（德29:20 ）﹔但藏言

卻勸人，不可太天真地為債務作保（鐵

22:16,17,18 ）。聖保祿說，佔有天主聖

神一天主給人的抵押一一是教友將來

得享福的保證（格後 1 :22 ﹔ 5:5﹔弗 l : 
14) 

893 拈闢

Lot, Sors 

聖經上關於抽籤、拈闊的記載是屢

見不鮮的，它是使人認明上主聖意的方

法之一，也可以說是在以民間惟一准許

的占卦方式，因為「人盡可在懷中抽

891 - 894 

籤，但決斷卻在乎上主」（鐵 16:33 ）。

在舊約中抽籤、拈闋的儀式多用於戰利

品的分派（鴻 3: 10 ），聖地的劃分（戶

26:55等），死者衣服的瓜分（詠22: 19 ; 

見瑪27:35﹔若 19:23,24 ），司祭職務的

分派（編上24:5,6，口， 14 ），肋未城的選

擇（蘇 21 :4 ），祭獻與上主山羊的指定

（肋 16: 8-10 ），以及對犯人的決定等（納

1:7﹔撒上 14:41,42 ）。「拈閹」在聖經

上亦有其借意，是指拈國抽籤所獲得的

部份而言。在這種情形下聖經譯本多將

之譯作「產業 J 0 比如上主自己是肋未

人的「產業」（申 10:9﹔見依34:7﹔達 12:

新約中，「拈國」與舊約有同樣的

意義，比如士兵拈闢瓜分了耶穌的外衣

（瑪 27:35﹔若 19：刃，24 ），瑪弟亞中國

替代猶達斯為宗徒（宗 l :26﹔見伯前 5:

3 ）。亦指示所獲得的部份（宗 1: 17﹔見

宗26: 18﹔哥 l : 12 ），雖然所獲的這一部
份並不一定是拈闊的結果，這是拈闊的

借意，是作為名詞用的。同樣宗8:21 ' 

伯多祿向西滿所說的「你沒有股，也沒

有分」’也是以「拈閹」作為名詞用的

另一倍意例子。

見890承繼產業、 1503烏陵和突明、 1889

普陵節。

894 拉班

人名，意思是「白色的」’阿蘭地

方人，貝突耳之子，雅各伯的舅父，以
畜牧為生，是一小康之家，但為人自私

狡猜。當雅各伯為逃避長兄厄撒鳥的報

復陷害，寄居其家時，即受過他不少的

欺凌壓迫。拉班有兩個女兒，長女名肋

阿，次女名辣黑耳。雅各伯愛戀辣黑

耳，欲娶之為妻，以七年之役為條件。

七年一過，新婚之夜竟受了拉班的欺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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騙，所娶者非美麗的辣黑耳，而是「雙

目無神」的肋阿。雅各伯只好再服役七

年，得滿心願。天主也特別降福了他，

使他子女眾多，財產豐富。這卻引起了

拉班的貪心及敲詐，雅各伯實已忍無可

忍，乃決意夜間帶著妻兒子女及奴牌羊

群逃走。拉班心有不甘，於是帶著手下

人連夜追趕，在基肋阿得山，兩人展開

強烈的辯論，幸有上主特別的措施，拉

班未敢加害雅各伯及其家人，二人就地

發誓立約，基此條約雅各伯應善待拉班

的兩個女兒，不得再娶他女主主妻。雙方

不得越此地界 基肋阿得山一互相

侵犯，是為後日以色列及阿蘭人的邊
界。自此拉班便自聖經的歷史上完全消

跡了。這篇聖經的陳述與當時鄰近民族

歷史的比較，尤其是與奴祖（ Nuzu ）人

的法律來比較時，有很多近似的地方

（創 18刁 1 章）

地名，是申記載梅瑟發表第一篇演

說的地方，在約但河東（申 1: 1 ），學者

們大都以為它就是現今的里本地方，在

阿曼之南十二公里處。

895 拉基士

Lachish, Lachis 

這是一座十分古老的城市，它的名

字遠在公元前 2000 年即見於埃及的文

件。位於聖地南方舍斐辣（ Sephelah) 

高原平原中，原為埃及所有，後被若蘇

厄佔領（蘇 10:3-35 ）。勒哈貝罕曾在

此地修建防禦工事（編下 11 :9 ）。猶大

王阿瑪責雅自耶京逃亡，在此城被殺

（列下 14:9 ）。公元前 701 年被亞述王
散乃黑黎布佔領，並迫使猶大向之進賈

（列下 18:14,17 ﹔ 19:8﹔編下 32:9﹔依
36:2 ﹔ 37:8 ）。拉基士是拿步高玉所佔

領的最後的猶大城市之一（耶 34:7 ）。

充軍後歸來的猶大支派人重新修建此城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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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下 l 1 :30) 
考古學者曾在 1933 年至 1938 年之

間在杜威爾（ T. el Duweir）廢墟處將此

古城挖掘出來，加以考究。考究的結果

是遠在公元前 3000 年左右，即已有人
煙﹔且於兩千年左右建有宏壯的城牆兩

道。希克索斯人便建築了第三道牆及城

壞，作為禦敵之用。但在希克索斯人被

埃及打敗之後，此城乃被劃入埃及的勢
力範圈，直至若蘇厄時代它再度易手，

為以色列人所佔有。

這次的考古挖掘，除了使我們清楚

地明瞭了拉基士的歷史演變之外，其最

主要及最有價值的貢獻，要算是拉基士

文件的發現，時在1935年 1 月 29 日。考

古學者在一個堡壘的衛兵室中發現了寫

在破陶器片上的文件，先後達二十一件

之多，被稱為拉基士的書信，蓋其內容

大都是些長官與屬下的通訊。文件的時
代大約在公元前六世紀之初，亦就是在
猶大人充軍之前，書法是古希伯來文，

與史羅亞的碑文甚為近似，被視為考古

學上的無價之寶。

896 拉依士﹝拉依沙l
Laish, Lais [Laishah, Laisa] 

(1) 人名﹒拉依士是帕耳提的父親，
撒烏耳曾將自己已嫁給達味的女

兒米加耳，再嫁給帕耳提為妻。

達味在勝利之後，重新將米加耳

索回，了己心願（撒上 25:44﹔撒

下 3: 15) 
(2) 地名﹒丹城的古名（民 1 8 : 

7,14,27,29 ），亦名肋笙（蘇 19:

47 ），位於赫爾孟山西南的斜坡

上，即現今之卡狄（ T. el Qadi ）廢

墟。約但河的主要支流肋丹即發

源、於此。
是耽連耶京的一座小城（依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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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大約在耶京東北三公里處，位於 在偽經中有一部以拉默客為名的書，

橄欖山的東邊斜坡上。 此書亦見於死海邊所發現的手抄本中。

897 拉依沙

Laishah, Laisa 
見 896 拉依士。

898 拉默客

Lamech 

人名，其意不詳。拉默客的名字見

於洪水之前兩種不同的聖祖族譜上：其

一是加音的後代，其二是舍特的後代。

(1) 生於加音的後代中，其父名默突

沙耳。拉默客是第一個違犯一夫
一妻制的人，娶了兩個女人為

妻：即阿達及漆拉。由阿達生了

雅巳耳及猶巴耳，又由漆拉生了

突巴耳加音及女兒納阿瑪。他的

三個見子代表著古代三種不同生

活方式的家族，即遊牧、音樂及

匠人的家族（創 4:18-22 ）。拉默
客的詩歌 聖經最古老的詩歌

之一 證明加音後代報復性的

強烈（創 4:23,24 ），蓋按當時其

他民族的法律，殺人犯要以自己

或某一親人的性命來抵償（創 9:

5,6﹔出 20:12-14﹔戶 35 :9-34﹔申

19:4-13 等），殺害拉默客後代的
兇犯卻要受七十七倍的懲罰（創4:

34 ），這與後日耶穌教人寬赦仇

人七十個七次正得其反（瑪 1 8: 
21,22) 

(2) 舍特的後代。其父名默突舍拉，

其子即洪水時代的人物諾厄，享

年七百七十七歲而終（創 5:24-
32 ）。他的名字亦見於耶穌的族

譜（路 3:36)

見 2163 偽經。

899 拉爾撒
Ellasar, Larsa 

叔默爾的一座古城，位於巴比倫之

南，離幼發拉的河不遠，即現今之森刻

辣地方。有人以為它就是舊約中所說的

厄拉撒爾城（創 14:1,9 ），但無確實證

據可憑。考古學者在此地發現了一些破

碎的文件，由這些文件我們可以知道些

許它的歷史演變及生活情形。此城敬禮

沙瑪市神，即太陽神。它的黃金時代是

在附屬於巴比倫王朝之前的獨立時代

（公元前 2187『 1901 年）

900 拉撒雅
Lasea, Lasaea 

克里特島上的一座城市，位於島的

南端，在良港之東八公里處。當保祿被

解往羅馬時，曾途經良港（宗 27:8 ）。

901 拉匣祿

人名，意謂「天主救助了」。在耶
穌時代這個名字是很普遍的。

1. 伯達尼的拉區祿
福音上只有若望 4人提及耶穌復活

拉區祿的事蹟（若 1 1: 1-44 ）。路加雖提

及到他的兩位姊妹 瑪爾大和瑪利亞

（路 10:38 41 ），但對拉匣祿卻隻字未

提，有人以為其原因可能是當路加寫福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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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時（公元 70年之前），這段事蹟的揭

露仍可能對拉匣祿有所不利（見若 12:

10 ），故省略了去。

他們姊妹三人住在伯達尼村，此村
距耶京有十五個「斯塔狄」（約合三點七

公里），位於橄欖山的東面山坡上，就

在這村莊內，耶穌使埋葬了已四天的拉

匣祿復活了，因此很多的人信從了他

（若 l 1: 1 44 ），也因此激起了公議會議
員們的暴怒，決意要殺耶穌。

按不可考據的傳說，拉匣祿同其二位

姊妹後來去了布羅溫斯（ Provence ），並被

祝聖？為馬賽（ Marseilles ）的主教。

2. 比自由中的拉臣祿

在耶穌的許多比喻中，有「富翁與

拉匣碌的比喻」（路 16:19-31 ）。很明顯

地這裡的拉匣祿不是一位歷史人物﹔但

不少古代的學者卻不以為然，以為是一

段歷史的敘述，且稱富翁之名為尼尼微

(Ninive ）或丕乃阿斯（ Pineas ）。也因

此這個比喻中虛構的拉匣祿竟成了著名

的人物，被稱為癥病人的主保，及一些
醫藥團體的保護者。這是錯誤的理解所

致，不足為信。

902 拉刻待孟

Spartans, Lacedaemonii 

是古希臘的一個地區名稱，亦即斯

巴達的別名（見加上 12:21 ）。此處的居

民被稱為拉刻待孟人。瑪加伯時代，不

忠不義的大司祭雅松，被罰充軍至此，

並客死異鄉（加下去的

見 1876 斯巴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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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ulgate, Vulgata 

見 904 拉丁文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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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4 拉T文譯本﹝拉T通行本l
Latin Versions, Versiones 
Latinae [Vulgate, Vu/gata] 

在聖經譯本中，除了希臘文譯本

（參閱「七十賢士譯本」條）及敘利亞文
譯本外，拉丁文譯本也佔很重要的地

位。茲介紹如下：

1. 拉T古譯本

1.1 名稱與種類

所謂「拉丁古譯本」（ Vetus Lati-na 

= The Ole Latin Version ），只是聖經學
者的一個協議名稱，泛指聖熱羅尼莫

(St. Jerome = Eusebius Sophronius 

Hieronymus: 347-419 ）的拉丁通行本
（後詳）以前的一切拉丁文譯本。這些

拉丁古譯本究竟有多少種，至今尚未有

足夠資料可以斷定，因為由於歷代抄寫

的錯誤，文氣的修改，按照希臘譯本的

修訂以及與其他拉丁文譯本的看齊等

等，每本抄本的經文都有出入。只是一

種譯本，還是多種譯本？這至今還是一

個謎。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至少有兩種

主要的版本，即非洲拉了古譯本和歐洲

拉丁古譯本。這兩個名稱也是按照這兩

本譯本之較為接近非洲作家們或接近歐

洲作家們，所引用的聖經經句的語風而

定。雖說如此，但這兩種不同的語風在

這兩譯本中也不很顯著，很可能因為它

們在翻譯上彼此借鏡，彼此附屬。歐洲

拉丁古譯本又分法國版本及意大利版
本：後者大概就是（學者意見不一）聖奧

斯定（ St. Augustine : 354-430 ）所稱的意

大拉本 （／t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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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來源

至於這些拉丁古譯本何時開始翻譯

我們不能確定，我們只可以說：在羅馬

帝國開始有眾多不懂希臘語的信友時，

便開始有拉丁文譯本。大概是由北非

(North-Africa ）、高盧（ Gaul＝今日法

國）及北意（ North-Italy ）說拉丁語的省

份開始。可以肯定的是公元 180 年，至

少局部的聖經巳譯成拉丁文，因為那年

在北非致命的拉丁語教友，在手袋中已
攜帶聖保祿的書信﹔而全部聖經至遲在

258 年已全部譯就，因為該年逝世的聖

西彼廉在著作中屢屢引用的聖經，已是

一種定型的譯文。從這些譯本的語氣及

翻譯方式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些拉T古

譯本是由多個譯者在不同年代譯成的，

甚至有時同一本經書也先後有多個不同

的譯者：舊約譯自六欄本（參閱「敘利

亞文譯本」條），以前的一種七十賢士

譯本版本﹔新約則譯自近D組（參閱「經

文」條）的希臘文抄本。

1.3 重要性

至於拉丁古譯本的重要性，雖然有

些學者加以懷疑，筆者卻不敢加以否

認，因為，第一、拉丁古譯本年代古遠

（第二世紀），舊約（如上所說）譯自七

十賢士譯本的一本良好版本，新約譯自

希臘文本，因此為鑑經工作（參閱「聖

經批判學」條），極有幫助﹔第二、拉

丁古譯本，除了舊約的首正經（參閹

「聖經書目」條）外，可說是拉丁通行本

的藍本（見後），因此，極有幫助於研

究拉丁通行本的形成﹔第三、拉丁禮

儀，拉丁教父及作家採用的，都是拉丁

古譯本，即使拉丁通行本問世以後（第

五世紀），拉丁古譯本，尤其是舊約部

哼，仍是當時的通行本，只是第九世紀

才軍拉了通行本取代﹔第四，拉丁古譯

本主主研究古典拉丁後的拉丁語（ Post

Classical Latin ），新拉丁語（ Neo

Latin ）、教會拉丁語（ Ecclesiastical

904 

Latin ）、教會術語的構成，神學思想的

演進以及初世紀拉丁教會的動態，都有

其不可忽視的資料和價值。只可惜這本

或這些拉丁古譯本沒有完整地傳留下

來，今日只存有大部份經書。可參閱

Petrus Sabatier, O.S.B. ( 1682-1742 ）的

Bibliorum Sacrorum Latinae Versiones 

Antiquae Seu Vetus Itala, Reims 1739-

1751﹔及 1949 年開始出版，至今尚未

全部完成的始的S Latina. Die Reste der 

altlateinischen Bibels nach Petrus 

Sabatier neu gesammelt und 

herausgegeben van der Erzabtei Beuron. 

2. 拉T通行本

拉了通行本，英文 Vulgate ’來白

拉丁名詞 Vulga仰，解說「普遍的」或

「通行的」。這個拉丁名詞，在初世紀

的文獻上，有時也指當時通行的七十賢

士譯本或拉丁古譯本：只是十六世紀初

葉學者才用它專指出白聖熱羅尼莫手筆

的拉丁通行本。

2.1 來源

上面我們說了：拉丁古譯本的抄

本，由於多種因素，各有出入，因此，

教宗達瑪索一世（ Damasus I : 366 

384 ）於382年委托聖熱羅尼莫修訂拉丁
古譯本，先由四部福音開始。教宗逝世

後（ 384 ），聖人離開羅馬，到了巴力斯
坦（ 386 ）繼續修訂新約其他經害，借鏡

於一本與 Codex B （參閱「經文」條）
很接近的希臘抄本。今日有些學者否認

聖人修訂了宗及宗徒書信，但這還是尚

未有確證的個人意見。

至於聖人對舊約的修訂工作如下：

2.1.1 五本次正經（巴、德、智、加

上、加下）直接取自拉丁古譯

本，不加修訂，因聖人與巴力斯

坦的猶太人有同感，認為非希伯

來文的經書，不是正經（參閱「聖

經書目」條）

2.1.2 其他兩本次正經（多及友，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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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催逼下，譯自阿拉美文本，

2.1.3 艾的次正經部份（ 10:4-16:24＝希

臘文本的補錄甲 補錄己）以

及達的次正經部份（ 3 :24-94 ; 13 ; 
14 ），取自拉丁古譯本：前者按

照七十賢士譯本，後者按照德教

多齊放譯本（參閱「七十賢土譯
本j 條）加以修訂﹔

2.1.4 至於詠，聖人先按照七十賢士譯
本修訂了拉丁古譯本的詠，這詠

修訂本成了羅馬禮儀用本，故名

羅馬聖詠集 （ Psalterium

Roman um ） ，這詠可見諸羅馬大

日課﹔接著又按照六欄本再次修

訂拉T古譯本的詠，這詠修訂本

成了高盧的禮儀用本，故名高盧

聖詠集 （ Psalterium

Galli ca叫m ） ，這聖詠集列入了

拉丁通行本﹔最後，聖人還由希

伯來原文翻譯了詠，故名希伯來

文聖詠直譯 （ Psalterium ex 

Hebraeo ） ，對這聖詠集可參閱De

Sainte-Marie, Sancti Hieronymi 

Psalterium Juxta Hebraeos 

( Collectanea Biblica Latina XI 

1954) 

2.1.5 舊約的首正經，聖人則用十五年工

夫（ 390-405 ）譯自與瑪素辣本很

接近的希伯來文本（聖人也曾按照

六欄本修訂了約、編上、編下、

錢、詠、歌，但除了詠外一一即高

盧聖詠集一一全失掉或被竊取了。

可能正因此，聖人才立志將所有首

正經重新由希伯來文直譯）。從上

面所說的，我們可以說：聖熱羅尼

莫的拉丁通行本，除了舊約的首正

經（詠除外）譯自希伯來文，及多

與友譯自阿拉美文外，完全脫胎於

拉丁古譯本。

2.2 價值

這本費了二十多年（ 382-4.05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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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翻譯的拉丁通行本，設法仿效息、瑪雇

斯譯本（參閱「七十賢士譯本」條）的
優點，即文詞優雅，著重意譯。新約修

訂的經文最佳，很受鑑經學者重視，通

常保留拉丁古譯本的字句，有時略加修

改，使文詞更優雅﹔舊約歷史書的首正

經譯文忠肯優雅，約則次之﹔先知書屢

有逐字翻譯﹔詠（高盧聖詠集）不比希

伯來文聖詠直譯完善，譯文刻版，文意

不明﹔訓及歌不很雅﹔多及友譯文過於

隨便（前者一日，後者一夜譯成）﹔遠

的次正經部份的缺點與德放多齊放譯本

同，其他次正經的缺點則與七十賢士譯

本同。此外，對舊約的首正經部份，忽

視了參考七十賢士譯本：對希伯來文難

解的經句則逐字譯出，詞不達意，或是

大膽揣測加以譯釋（如撒下 23:8 ）﹔對

詩意屢不了解，也表達不了詩的體裁﹔

有時會受到猶太解經學的影響（如蘇14:

15﹔厄下9:7 ），有時也會誤解原意（如

創的：3 ），或在原意上加上（如依 l 1: 10· 

16: 1 ）或加強（如依 12:3 ﹔ 51: 5 ）默西

亞的預言意義﹔有時則將固有名詞當作

普通名詞譯出（如創4: 16﹔耶 31:15),

或將地方名詞解釋錯誤（女日戶24:24﹔則

27:6 ﹔ 30:14 ）﹔有時則加上簡短的解釋

字句（如蘇 3: 15﹔達 9:26 ），等等。雖

有這些許缺點，但是，拉丁通行本始終

是一本權威譯本，因為聖熱羅尼莫精通

希伯來文、希臘文及拉丁文，且對古抄

本具有一銳利的審斷能力：他是當時及

後來幾世紀的唯一權威聖經學者﹔在一

切古譯本中，他的譯文最忠肯，文氣最

流暢，操詞最優雅。

雖說如此，但拉丁通行本問世後，

卻不受歡迎（尤其是舊約部份）：學者

仍然採用拉丁古譯本只是查理士大帝時

代（ Charles the Great: 7 42-814 ），由

學者Alcuin的極力推薦，才取代了拉丁
古譯本。至於教會官方的批准，只是脫

利騰大公會議（The Council of Trent : 

1545-1563 ）於 1546年4月 8 日才宣告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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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性（ Authenticity），定它為拉丁教會

的聖經法定本。這「正確性」’按照教

宗庇護十二世聖神默感通諭的解釋，並

不是指鑑經學上的正確性（ The Critical 

authenticity ），即不是說拉丁通行本的

每句每字都完全正確地與原文本符合，

以致能取而代之，而是指法律上的正確

性（ The Juridical authenticity ），那就
是說：既然拉丁教會經過幾個世紀都使

用拉丁通行本，並認定它在信德道理及

倫理法律上沒有錯誤，因此，它是天主

教信仰正確而可靠的泉源。

3. 修訂本

拉丁通行本問世後，雖然起初不受

歡迎，但是也有不少抄本，其中許多都

有抄寫錯誤的，因此，後期學者都覺得

有修訂的必要，因此，他們如

Cassiodorus ( 570) , Alcuin ( 800) , 

Theodulf ( 821 ) , Lan franc ( 1089) , 

Stephen Harding ( 1134) , Stephen 

Langton （卒於 1228 年）等，都先後加

以修訂，其中 Stephen Langton 的修訂

本一一稱為巴黎聖經 （ Biblia

Parisiensis ） ，因是巴黎大學的用本←－

雖是較不完善的一本（是他開始將聖經

加以分章的） ＇卻是最通行的一本，日

後 Gutenberg 發明印刷後，第一本印行

的聖經，也就是這一本（ 1450-1452 ）。

可惜這些修訂本都未能供予一本完全標

準的版本。為了彌補這缺憾，十三世紀

的學者又撰寫了不少聖經校勘

( Correctoria Biblica ） ，但在鑑經學上

都沒有多大價值。因此，十六世紀初，

有些學者，如 Thomas de Vio C句etanus,

O.P. ( 1469 1534 ）及 Sanctes Pagni肘，

O.P. (1470-1536) 他是聖熱羅尼

莫以後，從原文翻譯聖經的第一人一一

嘗試易作新譯。從此可見，當時的修訂

本和譯本，林林總總，實不缺乏，但

是，仍未符合理想。有鑑於此，脫利騰

大公會議便議決出版一本法定修訂本。

905- 906 

因此，教宗庇護四世及五世先後於1561

及 1569 年成立了特別委員會，但是工

作緩慢，始終未能出版。一五八五年教

宗西斯督五世（ Sixtus V ）出版了修訂

本，學者稱它為西斯督版本（ The

Sixtine Edition ）：在教義方面，這版本
無可非議﹔但在鑑經學方面卻很不完

善。因此他死後，他的繼位者額俄略十

四世（ Gregory XIV ）又另立委會，重加

修訂。這工作於 1592 年在繼位的克肋

孟八世（ Clement VIII ）任內完成，出版
了日後（ 1604 ）命名的西斯督克肋孟版

本（ The Sixto-Clementine Edition) 
這版本時至今日仍是拉丁教會的法定

本。但在鑑經學上這版本仍有許多缺

憾。因此，教宗聖庇護十世於 1907 年

又決定出版一鑑定本（ Critical

edition ），交由本篤會會士負責。這工

作是按照嚴格的鑑經學原則進行的。

1933年教宗庇護十一世為推進這工作，

特在羅馬興建聖熱羅尼莫隱修院

(Monastery of St. Jerome ）。這套巨

著，現已快近尾聲了。

905 招魂衛

Necromancy, Necromantia 
見 355 占←。

906 拘留所

Custody, Custodia 

拘留所，拉丁文作 Custodia 0 照

字面講，是指將犯人逮捕後，尚未提

審，或尚未判決時，暫時被拘押之地。

我國也慣稱看守所或拘留所，狹義說是

與監獄有別﹔不過在聖經上 Custodia

一字也有監獄之意，和拉丁文之 Car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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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相同。

見 2228 監獄。

907 昆突默米
Quintus, Memmius 

人名，羅馬人的使者，他和提突瑪

尼一起帶著公函，被派往猶太去見當時

執政的瑪加伯弟兄，為拉籠猶太人以對

抗色霎苛王朝。這也是羅馬人在公元前

二世紀逐漸染指於東方的初步（見加下

11 :34) 

908 明多
Myndos, Myndus 

是息孟瑪加伯時代的一座小域，同

其他不少羅馬帝國的城市，曾接獲羅馬

執政路基猶的函件，嚴命城中的人不可

與猶太人交戰。當猶太人同他國作戰

時，應嚴守中立，並應引渡逃往的猶太

犯人（加上的：23 ）。明多在現今波得龍

之西約 20 公里處。

909 朋友、友誼
Friend, Friendship, Amicus, 
Amicitia 

聖經上確知友誼之存在，重視表

揚，高舉景仰，特別在智慧書內更是不

厭其煩地討論：友誼當是忠誠的（德 6:

I ），經得起考驗（德 6:7 ），穩固（德

6:14,15 ），守信（德 27:17-21 ），應是

建立在遵守天主的法律上（詠 55:

14,15 ），老友猶如陳酒好過新交（德9:

14, 15 ）。但有時即使是朋友也不可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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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露（德 19:8 ），坦白陳述可以解除朋

友間的誤解（德 19:13 17 ）。交友要揀

選（德 37:1 6 ）。朋友的責斥勝過仇人

的親吻（簽訂：6,9,10 ），應小心不忠的

朋友（米 7:5 ，見詠41:10 ），要提防那

些有名無實的問友（德6:8,9 ﹔ 37:1,4 ）。

真正可以推心置腹的問友是不多的（德

6:6 ）。由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聖經上

如何利用了東方人的智慧及人生經驗，

來發揮及教導人友誼的倫理。聖經上友

誼的實例很多，如達味的朋友一一外方

人胡瑟’甘冒生命危險解救達味（撒下

的： 31-37 ）。在全人類的文學中讚美友
誼的作品，最美妙的一段，恐怕要算撒

上 18: I 4 。它是約納堂及達味友誼的讚

詞：二人結為密友，心心相契，約納堂

不顧一切困難來保護救助達味脫離生命

的危險。因此，在約納堂被人殘殺後，

達味曾痛心哀嘆說：「哎，約納堂，對

你的死，我極度哀痛！我的兄弟約納

堂，我為你萬分悲傷！你愛我之惰，何

等甜蜜！你對我的愛，勝於婦女之愛」

（見撒下 l : 19 27 ）。這實在是英雄豪傑

的純潔友情之表露！其次有納放米及盧

德之友誼（盧 l : 16 ），約伯之三友（約

2: 11) 

人與天主雖有天淵之別，但聖經上

卻說天主是人的朋友，如聖祖們、梅

瑟、達昧、約伯等。但這種交情是來白
天主慈善憐憫之心，不可同人與人之間

的友情相比（編下 20:7 ：，依 41 :8 ：，友 8:

22﹔約 29:4 ）。在色霎苛主朝有「國王

的朋友」銜，是賜給那些高級官員及大

臣的（加上 2: 18 ; 3: 18 ; 6:10,14 ; 7:6 ; 

11 :26 ﹔ 12:43﹔加下 l : 14; 7:24 ; 8:9 ; 
10:13; 11:14 等）。約納堂（瑪加伯兄

弟之一）曾被亞歷山大王封為「一等朋

友」’是最高的榮銜（加上 I 0:65 ）。

在新約中，因了耶穌帶來的新誡

命，宗教神性的愛，使我們難以清楚的

劃分友誼之情及超性愛情的界線，雖然

也屢次提到了人性的友誼（路7:6 ﹔ 1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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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6: 23: 12﹔若 3:29等），但這與我們

上邊所說的無甚麼大出入，故此從筒。

910 杯爵

Cup, Calix 

「杯爵」一詞，在聖經上多次提

及，是古東方民族在日常生活及祭禮上

所常用的器血。它的形式及構造各有不

同，屬陶器者最為普通，但也有以石、

木、皮、金、銀、銅、鐵、玻璃及瓷所

製成的杯爵。更有自埃及傳入的玉石

杯，或彩色石杯或另外塗之以藍紅色的

杯等（註：在默基多出土者，直捏一百

六十二公分，高六十公分，是公元前九

至八世紀的產物）。普通狀似百合花

（列上7:26 ），有的有下座，有的則無，

並有細長或短粗的杯腳、把柄及杯蓋。

1. 用途
雖然聖經上多言酒杯，但不可否認

的，它是一切飲料的用具（瑪 10:42﹔見
民 4: 19 ）。富貴的人有自己專用的貴重

杯爵（創刊： 11 ），窮人之家卻只有一隻

杯，全家（連小羊在內）共用（撒下 12:

3 ）。給窮人一杯涼水，都有其善報（瑪

I 0:42 ）。鐵 23:29-35﹔耶 16:8 勸人戒

飲杯中物。聖經上至少一次提到杯也是

占←用的器血（創 44:5 ）。用法是注水

於杯中，水上倒油，然後投入玉石，靜

觀水油的動向條紋，以預←未來的命

運。但是杯子除了上述用途之外，被用

li!J祭紀的機會最多（戶 7:84﹔編上 28:

17﹔厄上 l 10 ﹔ 8:27 ）：有的用為奠祭

（出 25:29 ﹔ 37: 16；戶 4:7：，亦見詠 1 16: 
13 ），有的用為盛灑祭壇的血（出 24:

6 ）。新約中有「祝福之杯」（格前 10:

16 ），就是 21 節所說的「主的杯」，也

就是主耶穌為紀念他救贖我們所受的苦

難聖死而留下的記念之杯（路口： 17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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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前 l I :23,25 ）。放此「主的杯」與「魔
鬼的杯」（格前 10:21 ）兩不相涉，因為

「主的杯」是導人出死入生的祭獻，「魔

鬼的杯」卻是導人於喪亡對邪神的祭

獻。法利塞人過度細心對杯盤的洗濯，

曾受到耶穌的責斥，因為真正的熱誠並

不在於外表的形式（瑪 23:25,26)

2. 杯之象徵意義
按以民的習俗，是家長來對自己的

家人、親戚、朋友分杯斟酒，故此

「杯」亦是命運吉兇禍福的象徵（詠 l 1: 

6 ; 16: 5 ; 23: 5 ）。朋友賜與哀慟的人
者，是「安慰之杯」（竄到：6﹔耶 16:7 ）。

詠 1 16: 13 的「舉起救恩的爵杯」是象徵

感恩的心情，「震怒之杯」（依曰： 17 ,22) 

或「忿怒之杯」（耶 25:15-18 ）是表示上
主嚴厲的審判。巴比倫「曾是個灌醉大

地的金爵」（耶曰：7 ），因它引誘許多民

族犯罪作惡，陷於喪亡。上主有時卻也

使無罪的人飲痛苦的爵杯（耶49: 12 ：，見

瑪20:22; 26:39,42 ）。凡願與耶穌在天
上享福受榮的人，當與他同飲苦爵（瑪

20:22 ）。在山園祈禱時，耶穌曾兩次求

天父，免去他的苦難之杯，若這是天父

的意思（瑪 26:39,42﹔見若 18: 11) 

911 東方﹝旭日l
East, Oriens [Morning sun] 

在聖經上「東方」與「日出之地」或

「旭日」不只是在習慣上通用，就是就

希臘文的字意來說（瑪2: 1,2 ），三詞也

是同出一源（路 l : 18 ）。以民辨別方向
的方法是面向日出之地，前面為東，後

面為西，左邊為北，右邊為南，故此亦

有只以「前後左右」為指示「東西北南J

的說法。亞述人也用同樣的方法來辨別

方向，但埃及人卻是面向南，尼羅河的

發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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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2:8所說的「樂園」謂在「伊甸東

部」’死海亦稱東海，是基於聖地的地

勢而言（則47:18﹔岳2:20 ）。「東方人」

或「東方子民」的說法，是指居於敘利

亞曠野中的遊牧民族而言（創 29:1 ﹔則

25:4﹔耶49:28 ）。來自敘利亞曠野的熱

風，亦稱為「東風」（歐 13:15 ）。

912 松樹

Pine, Pinus 
見 2000 雲杉樹、松樹。

913 欣

Wilderness of Sin, 
Sin Oesertum 

曠野名，是以民出離埃及後第七處

紮營的地名。聖經上只是很籠統地說它

在「厄林及西乃之間」（出 16: 1 ），是以

很難斷定它的確切位置。自古以來，大

都以為以民所走的這段路程是沿紅海的

邊沿，所以將欣曠野置於紅海邊上。但

是近五十年來，因著考古學的發展，大

多數的近代學者肯定以民出埃及後，並

沒有沿紅海而行，而是走的內陸行程，

是以也就強調欣應在西乃至拉島的內部，

就是現今名德巴特辣木拉（ Debbatel 

Ramlah ）的曠野。後一學說自然可能，性

較大，因為如此欣不但正好位於厄林及

西乃山之間，而且與戶口： 12-14所說與

其有關的多弗卡、阿路士及勒非丁紮營

地，亦頗為符合。欣曠野的營地為以民

是一個有歷史意義的地方，因為在這裡

上主給百姓降下了「瑪納」’並賜給了他

們大批的鶴擒，供他們肉食（出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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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 欣提赫
Syntiche 

斐理伯教會的一位熱心婦女，與厄

敷狄雅同是保祿宗徒傳教的助手（斐 4:

2, 3 ）。保祿宗徒勸她們二人要和睦相
處。保祿在斐理伯書上特別提出她們三

人的名字，可能有兩個原因：一來可能

她們是在斐理伯教會中很有地位的婦

女﹔二來可能二人的不睦之事已是眾人

皆知，保祿不得不公開地加以勸勉。

915 武器

Weapon, Arma 

聖經上所記載的武器有為自衛，有

為攻擊的，自衛的有盾牌、鎧衣

（甲）、頭盔、護腿、及軍靴等﹔攻擊

的有刀、劍、弓、拋石器、長槍

（矛）、標搶等（詳見武器各條）。以民

在成立王國之前，所有的武器種類很

少，只見有刀、劍及弓、矢（創 34:25:

48:22﹔民 5:8 ）。短劍是權力的象徵，

見於若蘇厄時代（蘇 8: 18 ）。第一次提

及拋石器是在民長時代（民20: 16 ）。但

是自君主政權成立之後，因需要軍備武

裝，故武器的種類較前為多，自衛的武

器見於撒上 17: 38﹔列上 22:34：，依 7

24 ，並有護腿（撒上 17:6 ）軍靴（依 9:

4 ）。最初之襲擊軍器不外是刀、劍、

弓、矢及拋石器（撒下 1: 21 ﹔編上 5:

18 ），只有君王本人有頭盔、鎧衣（甲）

及短劍的裝備（撒上 17:38 ﹔ 22:6 ）。在

達味時代（公元前 1012-972 ）加得、猶

大及納斐塔里支派的士兵己用大盾牌及

長劍（編上 12:9 ），而本雅明支派的人

所用仍是弓矢及小盾牌（編上 8:40)

至公元前第八世紀的中葉，猶大王烏齊

雅（又名阿匣黎雅）才將整個的軍隊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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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了盾牌、長槍、盔甲、弓箭及彈石

（拋石器）（編下26:24 ）。戰車之用途在

古中東雖然由來很早，但以民用之卻很

晚。達味沒有將它充份地利用（撒下 8:

4 ），但是撒羅滿王卻盡量利用了戰車

（列上4:6 ﹔ 10:26 ）。武器在舊約及新約

中，都有象徵的意義，如智慧篇以胸

甲、鋼盔、盾牌、利刀來象徵天主的正

義、判斷、聖潔及盛怒（智 5:19-21 ）。

至於新約上的象徵意義，見「天主的全

副武裝」條。

916 毒藥
Venom, Venenum 

服毒自殺的事，在聖經上是絕無僅

有的，至少猶太人是沒有這種習慣。聖

經只一次提到號稱瑪克龍的仆托肋米

（非猶太人），「因自覺不配居高位，遂

服毒自盡」（加下 10:13 ）。但是聖經卻

清楚地指出毒藥的來源，可能是一種有

毒素的植物，它叢生於田睡之間（歐10:

4﹔哀 3:5 ），其果實有苦味（詠 69:22 ﹔

哀3: 19 ），有時將它與苦艾（見該條）相

提並論（申29: 17﹔亞6: 12﹔耶9:14 ﹔ 12:

15 ），或者與酸醋相連（詠69:22 ）：其

次又提到毒葡萄、毒水、毒蛇、毒箭等

（申32:24,32,33﹔耶8: 14 ; 9: 14 ; 23: 15 ; 

約 6:4 ﹔ 20: 16﹔詠 58:5; 140:4 等）
象徵的說法則有「將公道變為毒藥」（亞

6: 12 ），誇大的舌頭「滿含致死的毒汁」

（雅 3 :8 ）。耶穌許給那些信從他的人不

受毒蛇毒物的侵害（谷 16:18)

見 1366 苦艾，茵藤、 2524 膽。

916 - 920 

917 毒蛇﹝旭l
Basiliscus [Cop 「a, Regulus] 

意謂「小國王」’是一種幻想的怪

誕動物，由蛇孵雞蛋而生（依l 1 :8 ; 59: 

5﹔耶 8: 17﹔鐵 23:32﹔詠 91: 13 ）。在
古時的動物學上以為牠是一種十分有毒

的蛇，頭頂上有小冠，是死亡、兇惡、

魔鬼及假基督的象徵。

見 1777 蛇。

918 草書屋
母臨

Dragon, Draco 
見 57 大魚。

919 河馬

Behemoth 

聖經上只有約 40:15-24 ，論及河

馬。牠是上主的傑作，是一種笨重的兩

棲動物（竟達三千公斤），以水草為

生。古時見於尼羅河。埃及文件上亦有

所提及，現在該處已絕跡。拉丁通行本
因不知所指為何物，故只好音譯。

920 河西州

West of Euphrates, Transflumen 

河西洲，只見於厄上5:3,6﹔厄下2:

9 ，等處，是波斯帝國時代所劃分的行

政區。所謂河西，即指幼發拉的河以西

地區，包括排尼基、敘利亞、塞浦路斯

和巴力斯坦。管理該州的稱州長，波斯

語稱“Pehah”，駐節撒瑪黎雅。當以色

列遺民在則魯巴貝耳等領袖領導下，由

巴比倫歸來重建聖殿時，任州長的按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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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5:6 ﹔ 6:6 ，所載，名叫塔特乃，不過

根據考古學所發現的文件，當是烏市塔

尼（ Ushtani ），而塔特乃只是副州長。

厄上只提塔特乃’一來因塔特乃是副州

長，二來也許當時烏市塔尼，不在撤瑪

黎雅，而由塔特乃執行任務，是以厄上

直稱塔特乃為州長，而與塔特乃並列的

另一人舍達波則，乃是州長的秘書。

921 油

Oil Oleum 

聖經上幾時提到油類，大都是指橄

欖油而言（蘇 2: 12 的「香液」除外）

它是聖地的特產，也是外銷貨物之一

（列上 5: 1 l﹔歐 12: I ﹔則 27: 17 ）。是國

強民富的象徵（申 7: 13; 14:23 ：，編下

32:28﹔厄下去 l l 等），也是默西亞時代

上主祝福的象徵（貝的2: 14) 

橄欖油製造的步驟如下：等橄欖果

子成熟的時候，收穫的人用力搖動樹

枝、樹幹，或以長竿打擊樹枝，使果實

墜下，供人拾取（申 24:20：，依 17:6 ﹔

24: 13 ），然後將搜集的橄欖果，以足踏

榨（申 33:24﹔米6: 15 ），或放入石臼中

壓磨（出 27:20﹔ 29:40 ），使汁液流出

而製成精良的油。這種初次製成的良

油，大都只限於宗教的用途。然後再將

所剩的部份，完全壓榨破碎，變成漿

汁，而製成次等的橄欖油，作為其他用

途（岳 2:24 ）。

橄欖油的用途大致可分兩種：即宗

教及普通用途。宗教的用途有下列諸

項：什一之物的供獻，保存於聖殿的倉

庫中，禮儀上的必需品，聖殿七叉燈的

燈油，祭台上的祭耙用品及取潔之用

（戶 7: 13 ; 18: 12﹔創 28: 18﹔出 29:2,23 ﹔
27:20：，肋24:2）。傅禮用的油則援合上

沒藥、香肉桂、香莒蒲及桂皮而成（出

30:23-26 ）。油的普通用途則有：調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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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上 17:13-16﹔詠 104:15 ），點燈（瑪

25 汀，4,8 ），或者浸入香草根之後做為

化妝品及藥劑（艾 2: 12﹔依 1:6﹔路 10:

34) 

922 法郎

Pharaoh Pharao 

埃及國王的稱呼。但是「法郎」一

詞原來的意義卻是「大寓所」’「大住

宅」’用以指國主所居住的宮殿，或他

宮殿的全體貴族人員，猶如今所說的

「白宮」。而「法郎」直接用以指示國王

本身的時代，應在公元前第十四世紀，

見於給阿默諾菲斯（ 1370-1352 ）國王信

件的提名上：「奏書與法郎主上」。自

此之後，此稱呼漸被廣泛利用，專指埃

及國王一人，猶如中國帝王時代的「聖

上」或「陸下」，或阿拉伯帝王的被稱

為「高尚之門」。因此，「埃及王法郎」

（出 6: 11 ）一語，按中國的用法應作：

「埃及國王陸下」。聖經上有的地方，

在「法郎」之後仍加上「宮毆」一詞，

如：「在法郎宮中」（列上 11:20 耶 43:

9 ），此證「法郎」一詞的原意已盡失無

餘﹔或謂「法郎公主」亦然（出2:5,9：，列

上 3: 1 ﹔ 9:24﹔編上4: 18﹔編下 8: 11 ﹔宗

7:21 ﹔希 l 1: 14 ）。
聖經上指名的法郎有「埃及王法郎

乃苛」（列下 23 :29,33-35﹔耶 46:2)

「埃及王法郎屬斐辣」（耶44:30 ），「埃

及王史沙克」（列上 l 1:40 ﹔ 14:25﹔編下

12:2,9﹔耶 25:26 ﹔ 51 :41 ）。
未被指名的法郎則有：強佔撒辣的

法郎（創 12:15-20 ），使若瑟居於高位

的法郎（創刊－47 章），不認識若瑟及

壓迫以民的法郎（出 l :8-22 ），前者的

繼位人，亦即以民出埃及時的法郎（出
2:23 ），撒羅滿的岳父，埃及法郎（列

上3:1; 9:24﹔編下 8: 11 ），默勒得的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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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埃及法郎（編上 4: 18 ），給與厄東

人哈達得政治庇護的法郎（列上 l 1: 14 

22 ），賜與雅洛貝罕政治庇護的法郎

（列上 l 1 :40) 

見 1442 埃及。

923 法律

Law Lex 

1. 舊約：

1. 1 法律的名詞及觀念
聖經上每一提到法律這個名詞，主

要的是指五書上的「梅瑟、法律」而言。

除此「法律」名詞之外，我們還可以見

到不少的法律代名詞，這些名詞散佈在

全部聖經中，或集中於一處，比如在詠

119 我們可以見到全部法律的代名詞：

法律、道路、行徑、命令、章程、誡

律、判詞、規矩、諭旨，法度、誡命、

綸音等等，都是指上主的法律而言。

舊約中的法律並非其他，而是上主

意旨的表示，它向人表示人當盡的義務

及當守的規則，舊約法律的觀念遠遠超

過後期經師們的解釋及強調，蓋在舊約

上，它並不只限於法律的死板條文，卻

包括了全部天主的段示，正因如此，在

舊約時代，法律及倫理是不可分割的一

個總合。只就這一點，以民在宗教的立

場上，就遠遠超過其他任何古代東方民

族。

1.2 以民法律的沿革

只要我們多少研究一下以民的歷

史﹒就可以清楚地知悉，以民的法律並

天是一部死的，一成不變的法律書，相

旦地﹒它是在隨著時代的進展及環境的

變遷，而種續向前發展的，這法律最初

的基體及來誨，當然是西乃山盟約。但

當時以民過的是曠野中的遊牧生活，當

時所訂製的法律，未必適合後來在巴力

923 

斯坦的定居生活，因此，有修改增補或

刪除的必要，因為法律的對象是生活的

社會人群。充軍時代以民的生活方式及

社會組織，盡形破壞無遺，於是在充軍

之後，又有重整法律的必要。除此之

外，我們亦應知道以民原是一個文化水

準落後的民族，於是在法律的制定上又

有意無意地吸收了許多外來的因素，尤

其是受埃及、亞述及巴比倫的法律影響

頗大，比如哈慕辣彼法律及厄市奴納法

律（ Eshnunna ）等。但是在這些地理人

文的因素之外，聖經法律的最大特色是

它以宗教為基礎，它時時以保持西乃山

結盟主主原則。

.1.3 法律的主要部份

在這裡我們只簡單地一提梅瑟法律

的主要部份，至於各部份的細節，讀者

可參考其他不同的條文。聖經上的法律

大都見於梅瑟五書，就是後來所加添增

補的法律條文，也都以五書上的法律為

依據，可分為：天主十誡（出20:2 17 , 

申 5:6 12 ）﹔盟約的法律（出 20:22-23:

19 ）﹔禮儀十誡（出 22: 29,30 ; 23: 
口， 15 19 ）﹔申命紀的法律（申 12:1-16:

17 ）：聖潔法典和司祭經典（出25-29 : 

肋 8 10﹔戶口﹔ 35 ）。其次還有一些分
散的小部份法律部份。

2. 新約
耶穌時代的猶太人，極力強調應遵

守，甚至崇拜法律，因為只有法律可以

使猶太人團結在一起，不致喪亡，也只

有法律可以使他們的宗教發揚廣大。因

此，聖經法律變成了愛國的工具，亦變

成了死板無情的法條，他們卻忘了這個

法律是來白天主的做示，為適當地遵守

它是離不了天主的助佑的。福音的法律

針對著這一點，將法律的地位提高，使

之成為更完美、高尚的法律（瑪 5:

17 ,21 ），不再是一個民族的刻板的無情

法律。耶穌的「山中聖訓」清楚地指出

了這一點，也明確地表示出基管教義的

523 



924 

中心點之所在。福音的法律不再是屬於

一個民族的法律，而是與全體世界人類

有關的。因為天主是在照顧著整個世

界，它不再是死板的法律條文，而是天

主第二位聖子一一耶穌基督 親自來

向全人類所宣佈的偉大高尚的法律：

「你們一向聽過給古人說．．．我卻給你們

說．．．」（瑪 5:22，泊，34’”，44 ）。耶穌以
他所有的特權（谷 l ﹔ 22 ），公佈了這新

法律。

因為法利塞人過於強調外表的守

法，完全忽略了先知們所預言的內心的

改革，致使聖保祿強而有力地聲明舊約

的法律，在福音的法律之前已完全失去

效用（羅 10:4 ）。舊約法律的功行是死

的，不能使人得救（羅 5:1-5 ）。基督徒

己脫離了梅瑟法律的約束（羅 7)

見37十誠、 2072盟約、 2547 禮儀、 2072

盟約。

924 法利塞

Pharisees, Pharisaei 

1. 來源及歷史

此名稱來自阿拉美文，原意是「被

隔離的」’「被分闊的」，但這種稱呼

可能來自他們的反對者，有譏諷之意，

因他們視自己為潔淨人，不與一般俗人
往來，他們彼此卻互稱「同伴」或「同

志」’可見是一種黨派的組織，有時亦

白稱為「聖者」

法利塞黨人的組成可能導源於過去

那些熱心、虔誠、愛國、護教、護德及

反對一切外來影響的哈息待黨（加上 2:

42 ），但是他們真正組黨面世的時代，

應在阿斯摩乃王朝時代，格外是在若望

依爾卡諾為猶太首領的時代（ 1 3 5 -

105 ）。他本人原就是法利塞人的愛
徒，故對之頗為愛護提倡，但不久卻因

一件私事，一反其作風，傾向於法利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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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敵對撤杜塞人。其後亞歷山大雅乃

烏斯（ 103-76 ）更大事公開地迫害這批

黨人：但在他臨終之際，可能心有內疚

而囑咐他的妻子亞歷山大辣要善待法利

塞人。亞歷山大辣親自執政達九年之久

( 76-67 ），果然不負所托。在這九年之
間，竟使法利塞人的勢力影響登峰造

極，達到他們歷史上的黃金時代。再加

上他們組織嚴格及手腕靈活，獲得了民

眾的大力支持，雖然後來阿黎斯托步羅

二世（ 67-63 ），擁護撤杜塞黨人，但法

利塞人在民間的影響及號召力，仍有增

無滅。

2. 性質
這批人所主要反對的，是身為司祭

及貴族派的撒杜塞黨人。是以深得民

心，實際上竟成了百姓精神及宗教上的

領導人。他們的目的並不是政治上的權

勢，而是宗教上的影響力，在這一方面

他們是相當成功的。可惜的是他們太重

法律的外表，而不重法律的真正精神，

將外表一切繁雜瑣碎的細小節目，作的

毫不苟且，重要的大事卻滿不在乎，輕

易地放過。更不耐其煩地將法律分成許

許多多的條類一否定條文二百四十八

條，肯定條文三百六十五條一將法律

的主體盡行破壞，使無知的鄉民如入迷

宮，不知所f足，而強調人之得救與否，

全在於這些繁文耨節的知曉及遵守與

否。無怪乎某一法利塞人竟問耶穌那一

條法律是最重要的（瑪 15:20 ）。再加上

他們心地高傲，自視為高人一籌的超

人，嚴厲地要求及命令百姓一定要按照

他們對法律的解釋來生活，無怪乎他們

的這種極端的形式主義，激起了耶穌強

烈的反感及責斥。

3. 評價

記載法利塞人的兩個最主要的文

件，是史家若瑟夫的著作及新約，但二
者對法利塞的評價及口吻卻迴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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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若瑟夫

他讚揚法利塞人生活的和靄可親，

及對宗教信仰的忠誠，一反撒杜塞人的

信念，確信有天使神靈的存在，有來日

的復活及永生，強調一切世物皆受天主

上智的照顧亭毒。毫無疑問地，若瑟夫

闢於法利塞人的論斷，給人以良好的印

象與感覺。但是他本人也並非是毫無條
件地在支持法利塞人，上面所說只不過

是原則及理論方面的觀點，而實際的情

形，比如他們的過於重視形式及法律的

外表，過於強調傳統而忽視真正的重要

法律，過於強詞奪理地命令百姓跟隨他

們口中的一切教訓，遵守實行一切細小

繁雜瑣碎的，被他們自己所創造出來

的，分門別類的法令等，卻未必都是若

瑟夫所衷心支持擁護的。

3.2 新約
但是攻擊法利塞人最厲害的文件及

言論，要算是耶穌的教訓。他們的生活

為人與耶穌的教訓是冰炭不容，風牛馬

不相及的，是以良善心謙的耶穌，竟對

這一批假善欺人的偽君子，加以體無完

膚的駁斥打擊。整個若望福音的記載，

可說是耶穌與法利塞人繼續不斷的鬥

爭。瑪23章更是耶穌直接明顯的針對他

們的一篇淋漓盡緻的控訴，稱他們是假

善人，偽君子，自己對天國既不得其門

而入，也將這個門路惡意的杜塞，免得

他人進入﹔是一群瞎眼的人，更作了瞎
子的嚮導，故其前途不堪設想﹔將法律

中最主要的正義、仁愛及善心棄而不

顱，捨本逐末，將不堪負荷的重擔2日在

他人身上。他們相似「用石灰刷白的墳

墓」’外表看似純潔無瑕，內裡卻是骯

髒薰臭。他們是蛇，是毒蛇的種類，是

傾流無辜之血的兇手 a 由此可見，耶穌

對法利塞人的評價，似乎是完全消極

的，是悲觀的。法利塞人日後誓必將耶

穌創除而快意的決心（見谷 3:6 ﹔ 14:64

等），無疑是種因於這種二者勢不兩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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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敵對態度。

但是事實上並不盡然。至少由耶穌

一方面來說，耶穌明確地將他們所講的

勸人行善避惡的道理，與他們處世為人

的態度（傲慢、虛偽）及他們不能為人

師表的行為劃分開來：「凡他們對你們
所說的，你們要行要守，但不要照他們

的行為去作，因為他們只說不作」（瑪

23:3 ）。甚至在耶穌的友人中，有幾個

就是法利塞人，比如請耶穌吃飯的法利

塞人首領（路 14: I ），夜間拜訪耶穌的

尼苛德摩（若3: I ），埋葬耶穌的阿黎瑪

特雅人若瑟（路 23 ：”， 51; 若 19:
38,39 ）。其後在宗徒時代的加瑪里耳曾

經保護過坐監的宗徒們（宗5:34-39) ' 
亦曾作過保祿的老師（宗 22:3 ），保祿

本人按法律亦是法利塞人（斐3:5 ）。宗
16:5更記載有幾個法利塞黨員回頭領洗

信奉了基督教，其次在後期猶太主義的

形成與保存上，法利塞人亦有他們不可

浪滅的功績，格外在耶京被毀滅，猶太

人在家破人亡，多難之秋的時際，百姓

宗教生活之得以延續，猶太主義之得以

保存傳流，自是法利塞人的一大貢獻。

為明瞭耶穌這種積極反對法利塞黨

人的態度，除了知道他們在耶穌時代勢

力之大，影響之深，竟成了民間宗教生

活的權威導師及規律，但他們本身的生

活方式卻與耶穌的教訓完全背道而馳之

外，我們亦應知道這種法利塞方式的虛

假偽善的危機遺毒，在教會中是無可避

免的，是任何時代都有的，故此耶穌在

建立教會之初，即給以無情的打擊，使

後世的人有所警惕。

最後在福音上，我們多次見到「經
師同法利塞人」相提並論，好似二者是

等量齊觀的一而二，二而一的人物似

的，其實並不盡然。不錯，絕大多數的

經師皆是法利塞黨員，二者組成一個牢

不可破的堅強團體，而撒杜塞人的經師

則絕無僅有，但是，並不是一總的法利

塞人都是經師，蓋「經師」頭銜之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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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是要經過苦心造詣，尤其對聖經的

研讀特有成就，才能在黨中據有崇高的

地位，無上的權威，而向其他黨員發號

施令。

見 2079 經師。

925 法奴耳

Penuel, Phanuel 

人名，是一位名叫亞納的女先知之

父。屬阿協爾支派（見路 2:36)

926 波津

Bochim, Locus Flentium 

地名，意思是「那些痛哭的人」

在基耳加耳附近。在這裡上主的使者，

向以民預報懲罰，上主要使以民自生自

滅，為此百姓放聲大哭（民 2: 1,5 ）。希

臘譯本指此地在貝特耳附近，但至今未

能證實。

927 波斯

Pe『sia, Persia 

地區名，也是民族名，古代原稱帕

爾撤，是屬於現今伊朗地區的一個古代

民族。聖經上第一次提及波斯是在則

27: 10; 38: 5 ，在其他充軍之後的著作
中，則屢見不鮮，格外是艾、遠、厄

上、厄下。
這個民族的發源歷史，至今仍不能

十分清楚地確定，大致說來，我們知道

他們原散居於伊朗的烏爾米雅湖之西部

及西南部。漸漸他們為了生活的條件所

逼，向東南伸展，時在公元前 700 年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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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並在阿刻默乃領導之下建立了王

國，但國勢不振，而受治於瑪待人，直

至後來出來了一位偉大的軍事兼政治家

居魯士時，環境才有所轉變。他首先向

瑪待人王阿斯提雅革實行叛變，且在

505 年將之戰敗而完全獨立，自此節節

勝利，向外拓展版圖。 547 年率軍橫渡

底格里斯河，進軍里狄雅國，攻陷其首

都撒爾德，擒其國王客勒棠，是時中東

各大小國家，無不為之震驚失措。希臘

的沿海諸城市相繼失陷，但是他一居

魯士 最轟動的戰績，卻是克服及佔

領當時的強大帝國巴比倫，時在公元前

539 年。其實巴比倫的最後一位君王納

波尼杜，因荒廢政務，已使民心不服，

怨聲載道，居魯士乃見有機可乘，於是

輕而易舉地將巴比倫帝國消滅而自立為

王，正合民心所望。這種情節亦顯示於

聖經上：居魯士被稱為上主的牧人，是

履行上主計劃的工具，是上主的「受傳

者」，他要解救充軍的以民（見依44:28 ﹔

45:1-4 ）。此時的居魯士既已大權在

握，乃馬上勒令釋放以民，使他們回國

重修耶京，重建聖廳（編下 36:22,23 ﹔

厄上 1: 1-4﹔耿于5 等），當時巴力斯坦

已在他的勢力範圍之內。他的確是一位

英勇果敢的軍事家，及雄才大略的政治

家﹔他以替天行道的姿態出現，安撫懷

柔他廣大帝國的各弱小民族，盡量保存

他們的宗教、文化，是以甚得民心。可

惜這位偉大的君王終於 529 年在進攻瑪

撒革特人時，不幸陣亡，終其一生的豐

功偉績。

他的兒于坎拜柚茲於同年繼位為主

( 529-522 ），繼其父志用兵埃及。由於
一種場合的內在因素 埃及的希臘雇

傭軍的叛變 竟能馬到成功，大獲全

勝。但他性情乖庚，殘酷對待被征服的

民族，一反其父之懷柔政策，故在 522

年便被廢立，由達理阿一世繼位（ 522 
486 ）。這位君王的雄材大略不次於居

魯士，他的執政時期竟成了波斯帝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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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時代，平定內亂，改組政府，與希

蠹聯邦相抗衡，都是他生平的大作。此

寺業已返國的猶太人竟意圖恢復達味的

王國而獨立（見厄上5:1-17：，蓋上 l ; 2: 

23 ） 。雖然如此，國王仍本其寬大懷柔

政策，對以民表示好感（厄上6:1 12 ）。

而遲遲不能竣工的聖殿，竟能在達理阿

為玉的第六年上（ 515 ），舉行了隆重的

落成典禮（見厄上 6: 15) 

關於政府的改組，達理阿取了分治

的體制，將全國按地區分成二十行省

一一（撒特辣丕雅），每地區設總督一

人，而總督又都是皇家貴族出身，皆為

國王的忠臣。敘利亞及巴力斯坦被劃為

波斯的第五行省。在各地區與帝國的京

都之間，修建了寬大的道路，以作迅速

用兵及傳達命令之用，如此國王可高枕

無憂而統令全國。至於出兵希臘之舉，

卻未能獲得預期的結果，馬拉敦之戰時

(490年），波斯軍大敗於希臘，緊接著

又有埃及的叛亂，國王出兵平亂，但志

未竟，而身先亡，由其子薛西斯一世

（即阿穌厄魯斯485-465 ），完成其志。
自達理阿身死直至亞歷山大侵佔波斯為

止，仍繼續了一百五十年之久，先後出

現了九位國主，但無一位能與居魯士、

坎拜相茲、及達理阿並駕齊驅者。換句

話說，波斯帝國之所以能先後持久二百

年，要完全歸功於前三位君王的偉大功

績，是他們奠定了帝國的基礎。史家赫

洛多托曾記載當時百姓關於這三位君王

的趣談：「達理阿是個商賈，坎拜柚茲

是個霸王，居魯士是位父親」。波斯帝

國的最後一任君王是達理阿三世（ 336-

330 ），被新興的亞歷山大擊敗於亞卑

拉，自此波斯帝國一臟不振，自歷史上

消跡，繼之而起的是希臘帝國。

波斯時代的猶太人之所以能在國破

家亡，千瘡百孔的苦難境況下，繼續生

存，不能不歸功於波斯君王的寬大政

策。已如上述，阿塔薛西斯一世（ 464-

424 ）親自任命厄斯德拉及乃赫米雅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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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照顧猶太遺民，以資助在聖地重建家

園（見厄上 7: 1 等﹔厄下 l : 1 等）。他們

且成了猶太宗教及政治革新的偉大領

袖，在波斯國王的准許之下，更鑄造了

帝國猶太行省的銀幣，這點已被考古家

所證實。也就是在波斯時代，以民開始

了他們的猶太主義思想，搜集前人的古

老著作，加以添補充實，而結晶成為我

們的聖經。

宗教：波斯人的宗教導源於古伊朗

崇拜自然界的多神教，其主神是阿胡辣

瑪次達（智慧之主），但是這種多神的

宗教卻受到瑣羅亞斯德（或謂臣辣突斯

特辣）的大事改革。這種改革的重心，

在於視阿胡辣瑪次達~真神，其他的次

級神明皆降級成鬼，是以出現了惟一神

教的傾向。雖然仍不能被視為與以民的

宗教等量齊觀的惟一神教，不過由這點

可能解釋何以居魯士及其繼位諸君王，

特別優待愛護了充軍的以民，鼎力幫助

他們修蓋了耶京的聖殿。瑣羅E斯德為

使惟一真神與其他鬼神之間獲得平衡，

倡導了二元論的說法，這就是後世所稱

的善惡二元論的一神教，而公元後第三

世紀的摩尼教，亦即脫胎於這種二元論

的古波斯教。至於上述的那些波斯國王

是否實行崇奉了這種具有強烈惟一神教

傾向的革新宗教，至今學者們仍在辯

論，而不能作出確切的答案。比如居魯

士進佔巴比倫之後，竟將他的勝利完全

歸功於巴比倫的神明瑪爾杜克、貝耳及

納波。這固然能視為他安撫民心的手

段，使百姓視他為瑪爾杜克打發來的替

天行道的人物，而他本人內心所崇敬的
卻是惟一神教一一阿胡辣瑪次達﹔但有

的學者卻肯定他是多神教的敬奉者。不

過，無論如何，他順從了一種「政教混

合主義」卻是事實，而且在政治民治上

得到了良好的效果。

藝術：波斯人的藝術本來只重裝

飾，而缺少實際的用途，但是他們在建

立帝國之後，卻大量吸收了巴比倫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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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這格外見於建築術上，比如達理阿

在穌撤及波斯波里所修建的宮殿就是一

例﹔其次薛西斯君王也採取了一些亞述

建築上的優點。波斯人對於膨刻雖不甚

精通，但他們所製造的精巧的金銀手工

及壓造的花紋飾物，卻實非他人之所能

及者。
見 869居魯士、 928 波斯波里、 2527 薛西

斯或謂基雅撤勒各條，又見思、高聖經學會出版先

知書下冊總論波斯帝國，一至十五頁。

928 波斯波里
Persepolis 

波斯帝國的京都之一，為達理阿

一世（ 522-486 ）所建，坎拜槽茲一世

(486 血 46 5 ）所修飾擴充，使之更壯

觀、偉大化，而成為兩代君玉的居住

娛樂的地方，又是死後的葬身之地。

真正行政的機關卻在穌撒城。波斯波

里在公元前 330 年，毀於亞歷山大之

手。雖然其後已無人再居住於此，但

後期的歷史家及文學家卻斷斷續續地

提及此城，直至 1931 年考古學者才開

始於此從事發掘：先由美國芝加哥大

學的「東方學院」著手，後有伊朗本國

的考古人員繼續。由這些學者們考察

的結果：重新出土的達理阿宮殿，高

大的石梯及「百柱廳」來看，我們可以

斷定波斯波里當時確是一座富麗堂皇

的名城，可惜現在只有廢墟一堆，供

人憑吊。它的位置在現今伊朗的西

南，距南方的史辣茲城有一百一十公

里之遙。

在聖經上提及這座城市的機會，是

說安提約古四世厄丕法乃，曾企圖搶劫

波斯波里神廟的財富，卻激起眾怒，失

敗後含羞而歸（加下 9:2 ）。但有些學者

以為這裡所說的，並不是我們所談論的

這座波斯古城，而應是厄里買城的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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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 6: 1,2) 

見 927 波斯。

929 波阿次
Boaz Boaz 

人名，意思是「敏捷」。他是撒耳

孟由辣哈布所生的兒子，是社會上有崇

高地位的富貴人物，經過厄里默肋客的

關係，是盧德的至親。雖然盧德是摩阿

布的外方女子，但因她是一位年青貌

美，德貞賢孝的寡婦，大得波阿次的歡

心，同意娶她為妻，以盡至親的義務

（按：即是為給厄里默肋客立自司﹔見盧

2:1-4:22﹔編上 2:11,12 ）。他們二人所

生之子放貝得就是達昧的父親葉瑟的前

輩（瑪 1 :5,6：，路 3:32)

希蘭匠人為撒羅滿聖殿中所作的一

個石柱亦名波阿次石柱（列上 7:21 ﹔編

下 3: 17) 

930 波責辣

Bozrah, Basra 

城名，意謂「堅城」或「不可攀登

之地」。

(1) 厄東的出名重鎮，約巴布玉的出

生地（創 36:33﹔編上 1 :4的。它

是默西亞敵人的代表，故此數位

先知曾以神論向之恐嚇（亞 l : 12 ; 

依34:6﹔郁的： 13,22 ）。關於它是

一座牢不可破的堅城，聖經上亦

有所提及（詠 198: 1 l ﹔見創 36:

42 ）。按考古學者之意見，即今

日之步畜辣。

(2) 摩阿布區的一座城（耶 48:24) , 

可能就是貝責爾城（申 4:43﹔約

20:8; 21:36﹔編上 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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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賜給載伯德的兩個兒子雅各伯

和若望的外號，係阿拉美文，意即「雷

霆之子」（谷3: 17 ），這可能是由於他們

性情暴燥熱誠使然（谷 9:37 ﹔ 路 9:

49,54 ）。 此名之字意，仍不能確定，

阿拉美文亦有「暴動之子」的意思，而

阿拉伯文則有「義怒之子」，或阿拉伯

士語有「雙生子」之意。

932 注解（描旬）

Gloss, Glossa 

中古時代學者們解釋聖經的一種方

式，它的目的是將聖經不清楚的詞句或

內容，加以澄清解釋，或將聖經不恰當

的詞句加以修正，或者將聖經古老的表

達方式加以現代化。這種澄清修正或使

現代化的工作，大都是按照注解家的個

人主觀評斷而為之。故此很顯然地，有

的地方是作對了，但也有不少的地方，

卻使原文更為不淆，甚至誤解。這種注

解又有兩種﹒一種是書於聖經正文行與行

之間的（ G. interlinearis ），一種是寫於正

文每段之後的（ G. ordinaria ）。要者是應

與正文完全分離，不然就成了夾句

( Interpolatio ） ，這也就是注解與夾句分別

之所在。

注解的原則雖然如此，（與正文分

開），但是日久天長，聖經一遍一遍的
抄寫，不知不覺的有不少注解（單詞或

語句）被抄入正文之內，致使聖經的正

文喪失其原來的真面貌。這種事實的造

成，可能是出於抄寫人的疏忽、誤會，

也可能是出於他的善意。不過這些外來

的插詞或插句，因著對聖經細心的研

讀，及多種不同手抄本的彼此比較，是

容易被發現出來的，因為它們大都是些

原文的重複，生硬甚至格格不入的詞

句，這就是聖經校勘學的主要工作對象

一發掘聖經的真面貌。這竟成了一種

聖經的專門學間，且有不少的著作問

世，以資參考。思高聖經譯本就採納了

不少學者們的意見，將共同被認為是插

句的地方以〔······〕記號表示出來，供

讀者留意。

見 2093 解經學的鏈條、 1359 若望夾注。

933 爬蟲

Reptiles, Reptilia 
見 2098 聖經中的動物。

934 牧人
Shepherd, Pastor 

根據聖經所載，在上古時代，人己

以畜牧為業（創4:2 ）。以民的聖祖都是

牧人，即無一固定處所，逐＊草而居的

遊牧民族。雅各伯及其家人來到埃及

時，就自稱為「牧羊的」（創46:32 ﹔ 47:

雖然當時的埃及人，因其文化已達

到高深地步，「厭惡一切放羊的人」（創

的：34 ﹔ 43:32 ），但為近東民族，包括

古時的埃及人在內，畜牧究竟是被人所

重視的職業。於是「牧守」就成為用於

國王或國神的尊稱。

以民將畜牧作業視為持守廉潔的生

活方式。梅瑟為民領袖，達味為王，亞

毛斯受任為先知以前，都是牧羊人（出

3: 1 ﹔撒下 7:8 ：，亞 1: 1; 7: 14 ）。牧人的
生活雖多辛苦（創 31:48-31 ）（？），但

也天真爛漫，誠樸無偽。從此可以明白

耶穌誕生在白冷後，天﹛更為什麼首先向

那些守夜看護羊群的牧人們，宣告救主

來臨的喜訊的原因（路 2: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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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的主人，或將羊群託給自己的

兒女看守（創 37:2﹔撒上 16: 11 ﹔創 29:

9﹔出2: 16 ），或雇傭工牧放。傭工的工

資是錢，或是所生羊群的一部份（區11:

12﹔創 30:28 42﹔格前 9:7)

聖經上多次描述牧人的勞苦生活：

白天應尋找草場、水源或水井（詠 23:

2,4﹔則34: 14 ）﹔晚上把羊趕回圈裡（戶

口：24﹔編下 32:28 ）﹔在野外帳幕裡過

夜，但不能放心安眠，因為常得提防保

護牲畜（創31 :40 ）﹔祇能用棍杖和投石

器（詠 23:4﹔米 7: 14 ），抵禦猛獸和盜

賊（撒上 17:34-37﹔亞 3: 12﹔若 10:

12 ），有時在曠野修築堡壘以看守群畜

（編下 26: 10) 

牧人必須為牲畜負責（出口：9-14 ﹔

創31:39 ）。每天當牲畜出入棧園時，叫

牠們從自己的杖下經過，以便點查數目

（肋 27:32﹔耶 33:13﹔則 20:37 ）。如果

因他疏忽之故，主人遭受損失，牧人應
當賠償（創 31: 39﹔出口：9-12﹔亞 4:

12) 

聖經多次用牧人與羊群的比喻，說

明首領與民眾，上主與以民的關係。自

從雅各伯家蒙選後，天主被稱為「以色

列的牧者」（創刊： 15 ﹔ 49:24) 0 多次描

寫天主是百姓的善牧，如何愛護其于

民，（詠 23: 1-4 ﹔ 80:2﹔依 40: 1 l ; 49: 

9,10﹔耶 31: l﹔則 34:11-22﹔米4:6﹔德

18: 13 等）
在世上替天主管理其子民的，如梅

瑟（依的： l 1 ）、民長（撒下 7:7 ）、達

味（撒上 5:2 ）和其他君王及首領，都被

稱為「牧人」（參見依 56: 1 l ﹔耶 10:21 ﹔
25:34﹔則 34: 1 10 等）。有時，天主派
遣外教的君王「牧養」他的百姓（耶6

3﹔依 44:28)
由於以民的首領不盡義務，不負責

任（依 56: 11 ﹔則 34:3 10﹔匣 11:17) , 

天主將來要將「羊群」託與一位忠實的

牧者（耶 23: 1-4; 3: 15 ），他的思僕默

西亞（米 5:3﹔則 34:23 ﹔ 3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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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約內，耶穌以「善牧」的譬

喻，說明自己是天主預許的牧者，描述

他對選民及眾人如何關注和慈愛，為救

贖人類，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若 10:

11-16﹔瑪 18:12-14﹔路 15:4-7 ）。他被

派遣，固然首先是為了拯救「以色列家

失迷的羊 J（瑪 10:6 ﹔ 15:24﹔谷6:34 ）但

也奉獻自己「為大眾作贖價」（瑪 20:

28 ）。耶穌將匣 13:7論那位要被殺害的

民牧的預言，貼合在自己身上（瑪 26:

31, 32﹔谷 14:27,28 ），以預言他的死

亡，但也暗示他復活後，要將四散的羊

再要去集在一處﹔又用牧人及羊群的警
喻，描述他將來要審判萬民（瑪 25:31

33) 
「靈牧」、「偉大的司牧」和「總司

牧」’宗徒們用這些尊稱，把光榮復活

了的主耶穌對教會的關係，很適當地表

達出來（伯前 2:25 ﹔ 5:4﹔希 13:20)
同時也提醒管理教會的長老和領袖，因

是代替這唯一「善牧」’故應效法他的

芳表，牧放天主的羊群。如此，才可希

望將來由善牧那裡領到牧者的工資（伯

前 5: 1-4 ）。這些尊稱又勸導並撫慰教

徒，去信從依↑寺那關照他們的一切善牧

（伯前 5:7﹔若 10:4,14)

在教會初興的時候，信徒們最喜歡

用善牧這個尊稱，稱呼救主耶穌。在羅

馬壁窟內及古時聖堂牆壁上，多次見到

善牧的像。他或背著找到的失迷的羊，

或羊群環繞在他四周。

自古迄今，教會內也以「司牧」或

「牧師」’稱呼負責管理教會或地方教

會的人員（參見若 21:15 17﹔伯前 5:2 ﹔

弗 4: l l ﹔宗 20:28 ）。

此外，聖經曾一次用擬人法稱死亡

為「牧人」，他將那些不恭敬天主的富

人，當作自己的羊群，趕到陰府裡去

（詠 49: 15) 

見 2098 聖經中的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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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5 牧函

Pasto 「al Epistles, Epistolae 
Pastora/es 

1. 名稱
在新約正經書目中有三封書信，即

弟前、弟後、鐸，自成一組，通常稱為

戶牧函」﹔所以稱為「牧函」’是因為在
這三書信內所談的內容，是關於牧民的

問題。不過「牧函」這一名稱，並非原

來所有，而是18世紀才由神學家開始這

樣稱呼。這三書信，由書名可知，兩封

是寫給弟茂德，一封是寫給弟鐸，二人

都是聖保祿的弟子及傳教的助手。由三
書信的內容看來，可知聖保祿所以給他

們寫信，無非是再度訓勉二徒應如何善

盡他們為司牧的職務，治理教會，牧養

天主托給他們當照顧的羊群一教友。

牧函寫作的時地：弟前與鐸大約是

保祿第一次被囚釋放後，再度東來，約

於公元的－ 65 年間，道經馬其頓時所

寫。那時弟茂德在厄弗所（弟前 l :3) , 

而弟鐸在克里特島（鐸 I :5 ）。至於弟後

是保祿第二次被囚於羅馬（約公元 67
年），自覺不久人世，於是寫了這信，

要弟茂德盡快到羅馬去（弟後4:6,9 ）。

是以弟後是保祿生前最後留言，故此以

弟後為保祿的遺囑也無不可。上述三書

信，名義上固然是保祿寫給他的兩個愛

徒，因此可說是私人函件，但實際上，
從三書信的內容看來，實是治理教會的

原則。事實上，聖教會從很古以來，對

上述三書信非常重視。如德都良曾說：

－保祿給弟茂德寫了兩封信，給弟鐸一

封，都是有關教會神職界的信」。聖奧

乎定更進一步曾要求「凡在教會內任領

導霉的人，應把宗徒保祿的這三封信放

芒頭前J 。為此，不應只以上述三信，

每趕在人函件。

2 內容

關於三書信的內容，除極少的幾點

935 

屬私人方面的事外，如弟前5:23要弟茂

德不只飲水，也要飲點酒﹔弟後 3:9 日

要弟茂德盡快到羅馬來，鐸 3: 12，日，

叫弟鐸盡快到尼苛頗里去，其他可說屬

於管理教會的原則。要之，可分為兩重

點﹒

2.1 反對異端邪說

聖保祿一再叮嚀二位愛徒，要衛護

真道，提防並駁斥偽善背信的邪說謬

論。至於所說的邪說謬論，一方面是來

自猶太主義保守派，如弟前 l :4 ，所

說：「無稽的傳說，無窮無盡的祖

譜」﹔鐸明言「猶太人無稽傳說」﹔鐸

3:9所說「有關法律的爭論」’大約是指

涉及有關梅瑟法律詮釋等問題。

不過從另一方面，如否認肉身復活

（弟後 2: 18 ）以及過分的禁慾主義，如

「禁止嫁娶，戒絕一切食物」（弟前 4:

3 ），可說導源於波斯二元論的哲學思

想，以過分禁慾}.?g獲得智識的途徑。這

樣形成一種猶太一希臘混合主義

( Judaeo-Hellenistic Syncretism ），大
約即一世紀末三世紀初盛行的諾士斯派

(Gnosticism ）的胚胎，而且也即是已散

佈在哥羅森教會內的邪說異端。 }.?g駁斥

這類邪說謬論，﹛呆祿勸二位愛徒，要本

著信德、愛德，講授由他一保祿

所接受的健全的道理（弟前4:6; 6汀，20 ﹔

弟後 I: 13﹔鐸 1:13 ﹔ 2: 1) 

2.2 治理教會

所謂治理教會，即處理教會內人事

行政等問題。首先是設置長老或監督，

而且可說這是保祿對二徒的命令（鐸 1:

5 ），因為這樣才能使教會擴展及延續

下去。為此，告知二徒該選拔什麼樣的

人作監督及長老，因而列舉作監督及長

老的各種條件（見弟前 3: 1- 7﹔鐸 I :6-

9 ）。其次是執事，而且有男執事及女

執事，並且列舉為作執事應有的條件

（弟前3:8 13 ）。此外，當時尚有一種我

們可稱為「寡婦制」的生活，為使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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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加入這種寡婦制的圈內，也列舉了

一些條件，如年齡方面，需要不少於六

十歲，只作過一個丈夫的妻子（弟前 5:

9-11 ）。也許前面所說的女執事即由這

些上了年紀的寡婦充任。是以保祿囑咐

他的愛徒，對錄用寡婦也要多加留意。

3. 牧函作者的問題

關於牧函的作者，在三牧函的開

端，都明言是保祿宗徒。聖教會自古的

傳授，除瑪爾強書目外 （ Canon

Marcionis ’這本毫不足育，因牧函內

正針對他的異端有所申斥），可說一致

以保祿為牧函的作者。只在最近十九世

紀末，才出了一批所謂考訂與批判學

者，根據批判學的原則，以下列三理

由，即從文辭方面，從有關教會聖統方

面，從所駁斥的異端邪說方面，否認保

祿為牧函的作者。不過從他們所強調的

理由看來。實不足以證明保祿並非牧函

的作者，今略述如下：

3.1 從文辭方面

據考訂學者的意見：在牧函內有不

少字句，甚至有人說約三分之一字句，

不見於其他書信內，而且有些是涉及神

學的名詞，如「健全的道理」（弟前 1: 10; 

弟後 4:3﹔鐸 1:9 ﹔ 2: l ）﹔而「信德」一

詞也另有較深的意義，即也指正確的道

理（弟前 l : 19 ; 4: 1,6﹔弟後 4:7 ）。此

外，在語氣方面則比較溫和，不如其他

書信內如迦書內，火辣激昂．．．．．．。對上

述各點，如注意到這三書信的主要對

象，是保祿的兩位愛徒，並非直接向某

一教會發言，尤其這三書信是保祿在他

的晚年所寫，而且極可能保祿曾用了不

同的代筆人，如此則上述各疑難，雖不

能說迎刃而解，但至少可說，不能構成

否認保祿為牧函作者的絕對理由。

3.2 位有關教會聖統方面

考訂學者認為﹒牧函內論及「監

督」、「長老」、「執事」等教會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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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職位，權限己相當分明，這不可能

是宗徒死前教會內的情形，因而牧函不

能是出自宗徒保祿的手筆。關於這點，

可說考訂學者的理論，非但不能證明牧

函非宗徒的作品，而且更加以證實：因

牧函內所稱「監督」、「長老」’一方

面固可看為日後教會內「主教」、「司

鐸」的雛型，但另一方面，牧函內所謂

「監督」、「長老」’並未如三十年後，

安提約基雅主教依納爵信內論及「監

督」、「長老」所有清晰的概念。如鐸

1 :7 的「監督」與 1 :6 所提的「長老」’

可說所指乃同樣的人物。弟前 5:17-22

所提的「長老」’由他所盡的施教講道

之職及堪受加倍的尊敬看來，似乎和 3:

2-7 所提的「監督」，在該處論及作「監

督」所當有的條件，也屬名異而實同的

同樣人物。而這種「監督」、「長老」互

相適用的情形，正是宗徒末年教會內所

有的情況（參閱宗 20:17-28 ）。所以說

這樣更證實牧函乃宗徒，也即牧函開端

所說保ffr是宗徒的作品。

3.3 從所駁斥的異端邪說方面

關於這一點，考訂學者認為牧函內

所駁斥的異端邪說，乃一世紀末二世紀

初，盛行於小亞細亞的諾士斯派邪說。

這一邪說既興盛於初世紀末二世紀初，

也即在宗徒死後數十年間，這樣牧函自

然不能是宗徒保祿的作品了。不過這一

理由更屬牽強，與事實不符。因如前面

業已提及，牧函內所駁斥之邪說謬理，

乃猶太一希臘混合主義，充其量只是

諾士斯派邪說之胚胎雛型，早已為害於

哥羅森教會（見前），而哥羅森距厄弗

所相隔不遠，因而保祿致書於當時在厄

弗所負責的弟茂德，要他及早提防並加

以申斥，這正是保祿在盡他身為宗徒之

職，實屬合情合理。而考訂學者，竟以

這一理論否認保祿為牧函作者，實不能

成為理由，而且可說近乎無理取鬧，故

毫不足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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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總觀上述各點，尤其根據牧

盞內﹒作者要二徒所做的數件私人任務

組弟後3:9, 13 ，鐸3: 12 ），以及對二徒

的闢懷備至（如弟前 5:23 ），可以結論

說：作者若非保祿，實不知有什麼比保

輩輩更適合的人，能寫出這樣對教會，對

基督充滿熱誠摯愛，對三徒宛如慈父對

愛子般的所謂「牧函」了（弟前 l :2﹔鐸

I :4) 

見 l 108 保線、 2467 諾斯士派、 2085 聖統

制度。

936 狐狸

Fox, Vulpes 

狐與狸雖同屬犬科，但究有別，平

常卻常兩者並稱。巳力斯坦地產狐，而且

有兩種狐，即埃及狙（ Vulp臼 nilolica ） 和

黃狐（詢：pes jlavescens ），據說還是巴力

斯坦地的特產。前者多產於巴力斯坦中

部和南部，後者多產於巳力斯坦北部森

林區。

希伯來文有四字用以指狐狸，但用

得最多而較為普通的一字是“shuhal”。

此字不但指狐狸，而且有時也指胡狼

(Jackal﹔詠 63:11 ﹔厄下 3:35 ，譯作野

犬，先知書內多譯作訪狼）。民 15:4所

記，似乎應是胡狼，而不是狐狸，因胡

狼性合群，常結隊棲息出遊，且盛產於

培肋舍特地，故能一時成批捕捉。至於

狐性不合群，常隻身獨處，不易捕捉。

狐與胡狼雖同屬食肉類，晝伏夜出，覓

食蟲鼠、飛鳥、家禽，但有時也食果品

蔬菜。胡狼尤喜食腐肉（詠63: 11 ），常

成群結隊出沒於廢墟間，故以其群集之

處，狀述荒涼之地（依 13 :22 ; 34: 13 ; 
耶 9: 10 ）。小狐狸又愛在田間打洞，偷

食毀壞農作物（歌 2: 15) 

新約內，兩次提到了狐狸，而且都

是出於主基督的口：一次自謂己貧竟無

936 937 

立錐之地，連有穴可棲身的狐狸也不如

何駒：20﹔路9:58 ），一次以之指稱黑落

德安提帕，謂彼奸猜怯懦，實無異於狐

狸精（路 13:31-33)

937 狗

Dog, Canis 

至少遠在公元前 6000-5000 年左

右，已有狗的存在，且已為人所畜養。

公元前 4000 年左右，埃及和美索不達

迷亞的文件已證實狗對人類的重要，受

人之愛護，甚至有對其敬禮的存在。狗

最初在聖經上好似仍是平家畜動物，雖

然有時同人在一起生活，但大都無定

居，故不時提到野狗一詞。但是狗對於

半遊牧的以民來說，是為看守牧畜很有

價值的動物（見約39: 1 ：，依 56:10,11 ）。

很可惜的是「狗」在以民的文化

上，猶如在中國古文化上，常帶有譏

諷、輕視、卑賤的意義，與人們向來對

狗之愛護，重視，甚至嬌養正成反比。

中國古代有犬戒，犬儒，狗歲等語。現

在則謂：狗子、狗腿、狗眼、狗肺、走

狗等等，都是一些罵人的惡語﹔而來源

卻是家畜中最可愛，最忠信，最聽命，

最有價值的狗。狗在聖經上是不潔的動

物，故此也是娟妓的象徵（申 23: 1 9 ; 

默 22: 15 ）。在城市的街道上，在窮鄉

僻壤之區，各處亂跑，找尋碎屑殘羹，

腐屍臭肉果腹，並且為了這些食物而彼

此打仗咬傷（出 11: 7 ; 22:31: ，德 13:
18﹔詠 59:7,15 ），故此是可卑的動

物，為人所不齒（列主 14: I l ; 16:4 ; 

21: 19﹔列下 9: 10’”，詠 22: 1 7’的：
24﹔耶 15:3 ）。「狗」、「狗的兒子」、

「死狗」等都是輕慢凌辱人的言詞（撒

上 24:1 k 撒下 3:8 ﹔ 9:8; 16:9﹔列下
8:13﹔依56:10,11 ）。罵人深刻的一句
話，要算是﹒「猶如狗再來吃牠嘔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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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戴 26: 11) 
舊約中對狗的偏見亦重現於新約之

中。一個卑劣不堪的人，猶如一隻狗：

「不要把聖物給狗」（瑪7:6 ）。耶穌說這

句話的目的，並不是在區別猶太人與非

猶太人，而是在強調善人與惡人之分。

聖保祿曾稱那些由法利塞黨人回頭信奉

基督的猶太人為狗（斐 3:2 ：，見宗 15:

5 ）。在富翁與窮病交迫拉匣祿的比喻

上，狗來祇拉匣祿的創傷，並不是在顯

明富與窮的對比，而是為更有力地指出

拉回祿的可憐情況，意謂．「甚至連人

所卑視的狗都來祇他的傷處」（路 16:

21) 
耶穌對客納罕婦人的答話：「拿兒

女的餅扔給小狗，是不對的」（瑪 15:

26 ），只是在說明猶太人與異邦人在得
救恩上先後的權利。不可否認的，在救

贖的歷史上，以民是天之驕子，是天主

的特選民族，故此在沾享恩惠上有優先

權，猶如在家庭中，子女先吃飽之後，

才顧及到犬狗。再說當時的猶太人習稱

那些不識梅瑟法律的人為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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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狗熊乃民間普通名，學名為熊，

種類甚多，巴力斯坦本部舊日產

熊，故舊約屢提到熊，且以之取

譬設喻（撒上 17:8﹔列下2:24﹔鐵

17: 12﹔依59: l l ﹔哀 3: 10﹔達 7:5 ﹔
參見默13:2 ），今只見於敘利亞西
南部一帶森林山嶺區域內，體

小，黃褐色，學名為果熊（ Ursus 

syrinus ） ，是一草食兼肉食的動

物。平常食草，入冬捕食家畜，

尤其羊類、充饑＠故撒上 17:34-37

記載達味擊殺摟羊狗熊，列下 2:

24 兩隻狗熊由林中出來咬死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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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孩童的事。狗熊情急，尤其

母熊護雛時，異常凶猛，故聖經

上往往以熊來形容凶暴和處境的

險惡（亞 5: 19﹔歐 13:8﹔德 25:

23,24﹔鐵 28:15 ）。

(2) 熊：又為星座名，即大熊座北斗

星，小熊座小北斗星。約9:9 ﹔ 38:

32 兩處，學者多以之指熊座北斗

星，但有些學者以之指獅子座星

宿。

939 玫瑰

Rose Rosa 

玫瑰今日在巴力斯坦並不希奇。但

在舊約時代，是否相當普遍，則不得而

知。至少在全部舊約內，希伯來文沒有

玫瑰一字。在全部聖經內只有四次提及

玫瑰，一次在智 2:8 ，三次在德 24 ：峙，

39: 17 ﹔ 50:8 。但智的原文乃希臘文，而

德的原文雖屬希伯來文，但保留及傳至

後世的，只有希臘譯文和其他的古譯

文。再說：智、德這兩部書都出自較晚

時代，即公元前150 200年間。智2:8節

說：「在玫瑰花尚未萎謝以前，用來作

我們的花冠」，但以花編作花冠來戴，

只是希臘與羅馬人的習尚，希伯來人原

沒有這一習慣。至於德24: 18 ; 39: 17 則

說：「如耶里哥的玫瑰樹」’「如同栽

在溪水邊的玫瑰」。按這段經文的上下

文看來，這裡希臘文用的玫瑰，很可能

是指在巴力斯坦各地，尤其耶里哥附

近，約但河西岸叢生的夾竹桃。又德

50:8希臘文也譯作「如春天的玫瑰花」，

但按希伯來文則有「有如春天樹上盛開

的花」泛指果樹。是以可說，在聖經內

希伯來文未有狹意的「玫瑰」這一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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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創世紀記載：在伊甸樂園的中間

有生命樹及知善惡樹（創2:9 ）。後者在

解經學的歷史上，有了很多的演變，遂

有不同的解釋。有人謂二者只是一棵

樹，只是作者的重述而已。在創2:17只

提那一棵使原祖墮落的知善惡樹。 3:3

說：「只有樂園中央那棵樹上的果

子」。 3: I l 只禁止吃一棵樹上的果子，

3：泣，24好似是說不同名的一棵。但是不

論如何，兩棵不同樹的說法，與原文更

相符合。這也可由兩棵不同樹的不同目

的（ 3:22-24 ），及其他古民族的傳說來

證明。

其次解經家意見不合的地方是：知

善惡有何意義？或謂善惡的知識有什麼

意思？首先我們要知道這是聖經上，也

是古猶太人的一種說法、俗語，以兩個

尖對的事實 善、惡一來代表它的

全部。是以所謂善惡的知識非他，就是

「全部的知識」’甚至連天主的全知也

包括在內峙的：5,22 ）。聖經上的這種

說法屢見不鮮，如「我或坐或立，你全

然認清了我」（詠 139:2 ），束縛，釋放

（瑪 18: 18 ），來往（宗 l :21 ）﹔亦請參

閱撒下 14: 17,20 等。亦有人說，既然
這裡所說的知識是有關倫理的知識，所

以創的「知善惡」’是指人到達能利用

天良的年齡而言，並以聖經中申 l :39 ; 

撒下 19:36﹔依 7：的， 16﹔希 5: 14 ，等
側來作證明。但是我們認為這一切的例

子，都是指原祖犯罪之後的人類生命

狀態而言，而原祖父母自被造之初，

鄧因天主的特恩而達到了成熟的年

番，已知道倫理善惡之別，不然天主

怎能會給他們出命，甚至說出聽命與

不聽命的結果一永生或死亡呢？所

以原祖之犯命與無知兒童的過犯，完

全大相逕庭，是迴然不同的。

關於知善惡樹的存在，還有一個問

題，就是它真是一棵長在伊甸樂園的

樹，或者僅是一個象徵？首先我們應知

道，大家慣常所說的知善惡樹是指的一

棵蘋果樹，或謂原祖犯命因是吃了一個

蘋果。這是由歌 8:5 的誤解而來的，因

為歌 8:5 並非在說原罪的問題。至於它

是一棵真正的樹或是一棵象徵的樹，聖
奧斯定已說過：「如果有人不欲按字解

釋，那是一棵真正的樹，及結了真正的

果實，而只是象徵性的，是可以的。但

是那種象徵卻應當與教會的信德道理相

符合，並且應與事實的描述相似」。奧

斯定本人則以為可能是象徵的意義：果

子之禁食，非他，乃夫婦人道之禁。近
代有不少的學者，正在鼓吹及倡導這一

學說，謂食禁果與性慾之衝動有闕，更

強調聖經的術語「認識」’常有「性交」

之意（創 4: 1, 17﹔撒上 l :19﹔瑪 l :25 
等），而加強此說的力量。但是我們仍

認為因食禁果而違背天主的聖命，不只

與性慾的猖皺有因果關係，而是一切罪

惡的淵源。至於「認識」二字之解，在

聖經上，幾時主動者為男人，及對象是

女人，則解說正確，是指性交而言。但

此處所「認識」者非女人，而是聖善之

美，及罪過之怠。再者在天主親自造了

一男一女，祝福了他們，命他們生育繁

殖之後，實在很難使人明瞭元祖如何會

因人道而違背了上主的命令。雖仍有人

對此作注加解，但都是些無憑之談，或

理由不充足的構想之說。基於以上種種

不能解決的困難，我們以為按照經文的

原來本意講解，似乎更是智者之舉，聖

教會對此點未下任何判決。

最後的困難是：在食禁果與嚴罰之

間，似乎沒有相稱的均衡，有點小題大

作之嫌。應知：事情雖小，但出命者

一天主一的態度卻是十分嚴厲的。

有法律條文在先，而仍明知故犯，則是

自尋其咎。猶如一面小小的粗製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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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物質價值雖微不足道，但若將它惡意

的撕裂、塗污或焚燒，則所犯之過非

小，因為它代表著某某國家的主權、領

土及全體人民。

941 穹蒼

Vault of Heaven, Firmamentum 

穹蒼一詞之希伯來文，來自「鍾擊

金屬而成薄片」之意義（見出 39:3﹔戶
口：4﹔耶 10:9 ）。按照當時以民及一切

古東方民族的觀念，視穹蒼為遮蓋大地

之圓頂，猶如帳幕然（依40:22﹔詠 104:

2 ）。這個圓頂是天主於造天地的第二

天造成的（創 1:7,8,14-18﹔見依 40:22 ﹔

42:5 ; 44:24 ; 45: 12﹔曰： 13﹔耶 10: 12; 
51: 15﹔匣 12: 1 ）。有時被比作一面銅鏡

（約 37: 18 ）。在創造的第四天，天主將

光體：日、月、星辰，擺列在穹蒼上

（創 1:14-18 ），並將遮蓋大地的水，一

部份放於穹蒼之上（創 1: 6, 7﹔見達 3:

60 ）。天上的「水間」開放，就有雨水

落在地上（創 7: 1 l ﹔ 8:2﹔列下 7:2,19 ﹔
依24: 18﹔拉3: 10 ）。天間閉塞，就是乾

旱饑荒的原因（路 4:25﹔默 l 1 :6 ）。穹

蒼耀目的光亮，是天主全能偉大的表徵

（詠 8 ﹔ 19:2﹔德的： I ），亦是世界賢明

之士光明磊落的象徵（達 12:3)

見 494 宇宙觀。

942 肩

Shoulder, Humerus 

肩膀在聖經上主要的象徵意義是

「負荷」’「負荷」又有兩種意義：

(I) 「屈肩負重」（創的： 15；詠 8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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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10:27 ），是負荷重擔出力為奴

僕的象徵。

八畫

(2) 但若所負荷者是地位、王權（依9:

5 ），則是光榮的象徵。

其次在申 33:12梅瑟祝福本雅明支
派時說．「．．．．．．住在（上主）兩肩之

間」’這似乎是指基貝亞和貝特耳兩山

之間而言。

943 舍巴

Seba, Saba 
見 584 色巴、舍巴。

944 舍根

Shechem, Sichem 

城名，也是人名，關於它的意義，

有數種可能性：「肩膀」、「山坡」或

「頸背」。

1 城市名

厄弗辣因山區的城市，位於厄巳耳

及革黎斤山之間。古代埃及和阿瑪爾文

件亦曾提到它，當然聖經上關於它的記

載更是屢見不鮮。亞巴郎甫入聖地首先

到達的地方就是這座城市（創 12:6,7 ）。

當時它仍為客納罕人所佔領。雅各伯自

美索不達米亞返來時，受到城中人民的

歡迎及善待，准許他購置田產，並為自

己的天主建立祭壇（舍的3:18-20 ）。但

是他的幾個兒子為報復妹妹狄納被人強

姦的恥辱，殘酷地殺了不少舍根人（創

34章）。若瑟的哥哥們在此地牧放了羊

群（重的7:12-14 ）。若瑟死後亦葬於此

地（蘇24:32 ）。還有其他的一些聖而且亦

然（宗 7: 16 ）。佔領聖地後，若蘇厄將

此地劃為避難城（蘇 17:2, 7 ﹔ 20:7﹔見

戶26:31 ），並在此地召集了以民（蘇24:

1 28 ），在這裡教訓了以民，且將一塊

大石立在上主聖所旁邊的篤耨香樹下＝

此城在宗教上的重要性可見一班。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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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根人阿彼默肋客將這座城破壞，並撒

上鹽（民 8:31 ﹔ 9:6,46 ）。「撤鹽」是

意謂此城再無人民居住的象徵行為。勒

哈貝罕前來此地加冕稱王。雅洛貝罕將

此城擴充（列上 12: 1,25 ）。在耶肋米亞

先知時代，似乎仍有人煙（耶 41 :5 ）。

在北國以色列滅亡之後，此地仍有其相

當的價值（詠 60:6 ﹔ 108:7﹔歐 6:9)

按史家若瑟夫的記載，此城曾經是充軍

後撤瑪黎雅人的中心，其後被猶太首領

若望依爾加諾所毀滅。

舍根就是現今的巴拉塔（ T. Bala

tah ）廢墟，在納布魯斯之東約二公里平

處，耶京之北六十四公里半，離雅各﹛白

泉很近。

2 人名
基肋阿得的後代之一，是舍根家族

的創始人（戶 26:31)

945 舍拉

Shelah Sale 

人名，意義不詳，閃的後代，阿帕

革沙得的兒子，厄貝爾的父親。生厄貝

爾的時候，年三十歲，其後又活了 403

年，生了大批的子子孫孫（創 10:24 ﹔
11:12,15﹔編上 l ：時，24 ）。但是按希臘

譯本及路加記載的耶穌的族譜，卻是刻

南的兒子（見希臘譯本：創刊：24 ﹔ l 1: 

12﹔編上 1 ：悶，路 3:35)

946 舍瑪

Shem a 

古代以民信經的代名詞，其意義是

「你要聽！」這一信經的核心取自申6:4

9 ; l I: 13 21 ﹔戶 15:37 41 。因為它的第

945- 948 

一個句話是「你要聽」！「以色列！你

要聽：上主我們的天主，是唯一的天

主」（申 6:4 ），故此以「你要聽」！來

代替「信經」’是以民早禱及晚禱必須

誦讀的經文。

見 2080 經匣、 970 門框。

947 舍特

人名，其意義按照民間的解釋是

「上主又賜給了我一個兒子，代替加音

殺了的亞伯爾」（創4:25 ），如此，舍特

應是亞當及厄娃的第三個兒子，但是按

照創 5:3心的記載，舍特卻應是原祖父

母的第一個兒子，蓋此處完全沒有提及

加音及亞伯爾（亦見編上 l : 1 ﹔德 49:

峙， 17﹔路3:38 ）。這個差別無疑地應歸

於一個更古老文件的不同傳說，而聖經

的作者簡單地將之歸納起來。舍特在一

百零五歲上生了厄諾士，其後又活了八

百零七歲，生養了其他不少的兒女，享

年九百一十二歲而終（創 5:6-8 ）。他的

名字亦見於耶穌的族譜上（路 3:38 ）。

948 舍布納

Shebna, Sobna 

人名，是舍巴納雅的簡寫，意謂

「上主的親人」’是猶大王希則克雅時

代的宮殿總管（依22: 15 ），大概是一名

服務宮庭的外邦人，因為聖經上根本沒

有提及到他的家族及出身。此人當時地

位崇高，勢力強大，竟目中無人，又愛

好虛榮，令人在高處巖石上為自己鑿建

墳墓，乘坐彩車（依 22:16,18 ）。大概

是依撒意亞先知的政敵，蓋曾極力強調

國王應與埃及聯盟，以對抗勢力強大的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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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述帝國，這與先知的意願及忠告，是

完全背道而馳的，是以受到先知的嚴厲

責斥，並預言他的職位不久將由厄里雅

金來代替（依 22:17-25 ）。事實果然證

明厄里雅金成了宮中的總管，而舍布納

卻變成國王的秘書（列下 18: 18,26,37 ; 

19:2﹔依36汀， 1 1,22 ﹔ 37:2 ）。但是有的
學者否認這是懲罰的結果，蓋秘書的職

位也是相當崇高重要的，更有的學者強

調舍布納秘書應是另一人。

949 舍巴陵

Sheba「im, Sabarim 

地名，位於哈依附近，以色列人在
若蘇厄指揮下進攻哈依時，曾在該地吃

了敗仗，喪亡了三十多人（蘇 7:5)

950 舍基納

Shekinah, Shekina 

「舍基納」一詞，主要是見於聖經

之外的塔爾吉木（ Targum ）文件上，它

的來源卻出自聖經，指示上主居住在聖

所的內部（見出 25:8 ﹔ 29 ：“，46﹔戶 5:

3 ﹔ 35:34﹔列上 6: 13 ﹔則的：9﹔臣 2:14

等）。它原來的意思，就是「居所」’

意指上主威嚴的顯示（上主的親在）

居住在人間﹔更具體地說，就是天主自

己居在人間的意思。塔爾吉木的作者為

了更強調天主的絕對超越性，以「舍基

納」來指示天主自己：「天主使自己的
「舍基納」居住在某某地方」（見出自治﹔

29:45﹔列上 6: 13 ; 8: 12﹔匣 8:3 ）。這

些猶太的神學家，以為如此更能將超越

尊嚴的天主，與塵世間的人、地、事物

之間劃分出明顯的界限來。

「舍基納」在新約中譯作「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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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翻譯在希臘文上是很恰合的，蓋它

不只與原文的意思相同，而且發音也很

近似（ Scherr巴）。比如若 l : 14 ：「聖言

將自己的聖所安置在我們中間」（亦見

默 21 :3 ）。但是在新約的其他部分，上

主的「榮耀」是與「舍基納」有同樣意

義及相提並論的（見羅 9:4﹔希 1 :3 ; 9: 

5﹔伯後 1: 17 等）

951 舍瑪雅

Shemaiah, Semeia 

聖經上好多人的名字，意謂「上主

傾聽了」

(1) 舍加尼雅的兒子，是充軍後達味

的後代（編上 3:22)

(2) 一位假先知德拉雅的兒子，托彼

雅和桑巴拉特對他施行賄路，叫

他去欺騙乃赫米雅，謂除非乃氏

立即進入聖殿的聖所中躲藏，定

有性命之虞。但是，擅自進入聖

所是犯罪的事，故乃氏堅決不

入，結果發現了假先知舍瑪雅的

詭計，乃氏保存了自己的清白

（厄下 6:10-13)

(3) 自充軍之地偕同則魯巴貝耳歸來

的一位司祭長（厄下 12:6,18)

(4) 是猶大的一位先知，曾傳上主的

話給勒哈貝罕玉，切勿以武力來

對付北部十個叛變的支j辰，因為

分裂之事是來自上主（列上12:22-

24﹔編下 11:2-5 ）﹔閻王聽了上主

的命。勒氏為王第五年上，埃及
王史沙克領兵入侵，先知再報告

這是出於上主的懲罰，於是國王

及百姓各認己罪，結果所受的損

失並不太大（編下 12:2-9 ）。先知

並且記載了勒哈貝罕的前後事蹟

（編下 12:15)

(5) 約史雅國王時代的一位肋末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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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勢人物，曾捐獻一大批的牛

羊，作為慶祝逾越節之用（編下

35:9) 
(6) 烏黎雅的父親。烏黎雅因所講的

預言與耶肋米亞的話不謀而合，

故此國王約雅金曾企圖殺死他

（耶 26:20-23)

(7) 肋末人，耶杜通的後代，曾幫助

希則克雅圖王從事清除聖殿的工

作（編下 29:14,15)

(8) 肋未人，在希則克雅國主時代，

負責分派祭物，初熟鮮果及什一

之物與其他的肋末人（編下 3 1: 

15) 

(9) 肋末人，曾經幫助司祭及長官們
教育百姓，使他們認識上主的法

律，是約沙法特國主時代的人

（編下 17:8)

(10）肋末人，乃塔乃耳的兒子，達味
時代人，登記了二十四班司祭的

家族（編上 24:6)

(11）達味時代的一位司祭，且是厄里

匣番肋末家族的族長，其族人共

有二百，全體參加了迎運約櫃的

禮節（編上的：8, 11) 

(12）肋末人，放貝得厄東的長子，他
的後代不少以英俊勇敢而出名

（編上 26:4,6-8)

(13）德拉雅的父親。德拉雅曾任約雅

金國玉的書記（耶 36: 12) 

(14）乃赫藍人，是生活於充軍百姓中

的一位假先知，虛報以民即將很

快返回重整家園，並寫信至耶

京，要求將耶肋米亞先知囚禁起

來，因為耶氏曾預言充軍期是會

很長的。耶氏預言舍瑪雅一定不

會返國，並且將絕後，而終於充

軍之地（耶 29:24-32)

(1日是猶大的一位首長，曾經代表參

與耶京城垣落成的典禮（厄下 12:

34) 

(16）肋末人，約納堂的父親，阿撒夫

952 

的後代，任職吹號筒（厄下 12:

35) 

(17）肋末人，音樂家，曾經參與耳目京

城垣落成的盛典（厄下 12:36 ）。

(18）司祭，當耶京舉行城垣落成典禮

時，是侍立在乃赫米雅左右的司

祭之一（厄下 12:42)
(19）哈陵的子孫，充軍後聽命將自己

的外邦妻子休掉（厄上 10:21)

(20）亦是哈陵的子孫，充軍後聽命休

外邦妻者（厄上 10:31)

(21 ）是在充軍之地的一位百姓首領，

與其他數位首領，受命於厄斯德

拉，前往依多地方，召集那裡的

肋末人及「獻身者」’回國參與聖

殿的服務（厄上 8:16,17)

(22）肋未人，哈叔布的兒子，此人充
軍歸來後，居於耶京（編上 9:

14 ），指導修建聖殿的工作（厄下

11: 15) 

(23）西默盎支派人，是齊區的前輩

（編上 4:37)

(24）勒烏本支派人，約厄耳的兒子，
哥格的父親（編上 5:4 ）。

(25）阿多尼干的兒子，他同兄弟白充

軍之地帶回六十名男子，來耶京

居住（厄上 8: 13) 

(26）舍加尼雅的兒于，充軍後任耶京

東門的守衛，並幫助修理城垣

（厄下 3:29)
(27）充軍後，代表立盟簽約的一位司

祭（厄下 10:8)

(28）肋未人，加拉耳的兒子，教巴狄
雅的父親（編上 9: 16) 

952 舍慕耳

(1) 阿米胡得的兒子，出自西默盎支

派（戶 34:20 ），是梅瑟指定來監

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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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分配許地的人員之一（戶 34:

18) 

(2) 是托拉的後裔，出自依撒加爾支

派，達味時代的人（編上 7:2)

953 舍沙客

Sheshak, Sesach 

城名，只兩次見於聖經（耶 25:26 ﹔

51:41 ）。學者們皆強調，它按照「神通

j去」的規律，是巴比倫城的暗語，即是

指巴比倫﹔若果如此，則先知在預言，

連當時最強大的巴比倫帝國，也將要如

其他國家一樣，受到天主的懲罰，要喝

上主義怒之杯。

見 1542 神通法。

954 舍默士泉

En-shemesh, Ensemes 

地方名，意思是「太陽泉」，在本

雅明支派的邊界上（蘇 18:17 ），屬於猶

大支派（蘇 15:7 ）。其西有洛革耳泉。

學者們大都同意它就是現今的豪得

（泉）。位於自耶京至耶里哥的大公路

之側，亦稱「宗徒泉」。

955 舍巴尼雅
Shebaniah, Sebenias 

人名，意謂「天主的親人」（？）。

聖經上以此為名者有下列數人：

(1) 充軍後參加首次帳棚節的一位肋

540 

末人（厄下 9:4,5 ），他亦代表百

姓在盟約上簽了名（厄下 1 0: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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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另一位在盟約上簽名的肋末人

（厄下 IO: 13) 
(3) 充軍歸來後，舉家定居於耶京的

一位肋未人（厄下 12:14 ），代表
百姓在盟約上簽過名（厄下 10:

5 ），在聖經的其他地方，他亦被

稱為舍加尼雅（厄下 12:3﹔編上

24: 11) 

(4) 達味時代的一位可祭，其職務是

在上主約櫃前吹號筒（編上 1 5: 

24) 

956 舍法提雅

Shephatiah, Saphathia 

舍法提雅是一相當普通的人名，意

即「上主是審判者」或「上主的審判」。

按舊約的記述，共有九人或至少八人名

叫舍法提雅的，今分述如下：

(I) 達味在赫貝龍所生的第五子（撒

下 3:4﹔編上 3:3)

(2) 同則魯巳貝耳由充軍地回國的族

長之一（厄上 2:4 ﹔ 8:8﹔厄下 7:
9) 

(3) 撒羅滿王僕役中之一（厄上 2:57 ﹔

厄下 7:59)

(4) 猶大後裔中一族長（厄下 i 1 :4 ）。

（日 本雅明後裔中一族長（編上9:8 ）。

這位族長或前者，可能與上述二

人是同一人。
(6) 當達味逃避撤烏耳到了漆刻拉格

時，投奔達味的勇士之一，屬哈

黎夫人（編上 12:6)

(7) 西默盎後裔中一位首領（編上 27:

16) 

(8) 猶大王約沙法特兒子中的一個

（編下 21 :2) 

(9) 耶肋米亞先知同時的一人，父名

瑪堂。（耶 3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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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7 舍市巴E

Sheshbazzar, Sassabasar 

人名，出自阿加得文，意謂「沙瑪

市請保護兒子」或者：「（欣）請保護兒

子」。有不少的學者以為他與則魯巴貝

耳是同一人，蓋二人不只是出於向一時

代及環境，而且皆是猶太人的領袖，皆

自充軍之地巴比倫歸來耶京，且皆屬於

第一批還鄉的人土，將拿步高劫自聖殿

的器血，攜帶來京，並領導重建聖殿，

是猶太的第一位總督（厄上 I :8: 11 ; 5: 

14,16 ）。唯一反對此說的理由是聖經上

沒有明白指出，二者間是一人。至於何

故一人有兩個名字的疑案，則較為容易

回答，這種事實在聖經上是屢見不鮮

的，或謂：舍市巳臣是阿加得文的波斯

名，而則魯巴貝耳則是希伯來文。

958 舍阿爾雅叔布

Shear-jashub 
見 1982 雅叔布。

959 --化
Flower, Flos 

聖經上正式所提到的花名實在少而

又少，可以證實的有番紅花（歌4: 14), 

鳳仙花（歌 1: 14 ﹔ 4:3 ），葡萄花（創40:

10﹔依 18:5 ），石榴花（歌 7: 13 ）及亞

部很杖上的杏花（戶口：23 ）。其他一切

嘖見於聖經中的花名，如百合花，玫瑰

宅﹒薔薇花，牡丹花，風信子或塘水

fl ﹒鬱金香，寫尾花，水仙花等等，見

iJ＇.：不司譯本的花名，大都是些不能證實

的在＝蓋上述許多的花名皆譯自兩個不

同的希伯來文名詞，比如所常見於新約

福音中的「田間的百合花」（瑪6:28﹔路

957 - 960 

12:27等），按學者們的意見，就不可與
普通常見的百合花同日而語。聖經上的

花名，除上述已被證實少數幾個外，其

他的名詞可用主主任何一種花，也正因此

才有如此多的不同譯名。撤瑪黎雅被比

作花冠上敗謝的花朵（依 28: I ），鴻 4:

l 亦提到黎巴嫩山上花朵的枯萎，但未

指出是甚麼花來。

聖經上的花兒也有它的象徵意義：

青年時代（智2:7) ，智慧的果實（德24:

23 ; 39:19 ），生命的短促（約 14:

2,15,33﹔詠 103:5﹔依 40:6 8﹔伯前 1:

24﹔雅 l : 10, 11 ），相對地被比作春天的
花朵，花兒的芬芳及花兒的容易凋謝。

其次在建築物上的一些裝飾雕刻，亦以

花名為名。（出25:31 ，刃，34 ﹔ 37 : 17 ’ 
”，20﹔戶 8:4﹔列上 6：悶， 19，泣，35 ﹔ 7:
26,49﹔編下 4:5,21)

見 2099 聖經中的植物。

960 金（金子）
Gold Aurum 

聖經上提「金子」的地方，非常之

多，因此，也有多個不同的名字，來指

示這種寶貴的金屬。這證明很古以來，

以民便知道金子的存在及它的價值。除

了在戰利品中有金子之外（民 8:24﹔撒

下 12:30 ），以民格外在撤羅滿時代，輸

入了不少教非爾的黃金（列上9:28 ﹔ 10:

22 ）。其他供應黃金的地區有哈威拉（創

2：口， 12 ），舍巴（依60:6 ）及辣阿瑪（則

27:22 ）。以民用金子來作裝飾品（創24:

22﹔詠45: 10 ），作帳幕中行禮儀所用的

器血（出 25 等），及撒羅滿聖殿的用具

（列上7﹔ 10:14-22 ），孟盆（戶 7: 14) , 
偶像（依40: 19 ）。所應注意的是這些裝

飾品、用具及偶像等，並不常是純金，

有時只是包金或鍍金的（依40: 19 ）。以

金子來鑄造錢幣，則是後來晚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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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 金牛

Golden Calf, Vitulus Aureus 

當以民滯留在曠野時，梅瑟四十天

之久在西乃山與天主神交，亞郎隨從了

民眾的意顧，製造了金牛，表示牠可代

替雅威接受民眾欽崇叩拜。亞郎製金

牛，大概想到埃及人所恭敬的阿丕斯神

牛，而另一方面，那金牛、照他的意

思，只是一種雅威的具體表象。誼不知

這神像很容易使民眾陷於崇拜偶像的罪

惡、中，故此天主大發義怒，而梅瑟一下
山，便將那金牛擊碎（出 32﹔參閱 20:

4,5) 

撒羅滿逝世後，王國分裂了，政治

也分離了。雅洛貝罕為叫自己的人民精
神統一，並叫他們忘卻那耶京的先前聖

殿，就在北方丹地方和南方貝特耳城，

擅自製造兩頭代表雅威的金牛。先知們

稱這罪為「撒瑪黎雅，即以色列國的

罪」。這滔天重罪使百姓把唯一的真天

主雅威拋諸腦後，而迫使正義的天主，

以首次的充軍嚴罰處置以色列（公元前

722 年）
見 1020 阿丕斯、 1612 偶像崇拜。

962 金門

Golden Gate, Porta Aurea 
見 1336 耶路撒冷。

963 金屬

Metals, Metal/a 

首先我們要知道在聖經上，並沒有

一個概括的名詞來指金屬，而只有不同

金屬的固有名，就連在加上8:3雖用了希

臘文的「金屬」一詞，所指的卻是「礦」。

聖經上所提過的金屬統見於戶31：泣。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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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是按不同金屬的貴膳排列的，即金、

銀、銅、鐵、錫、鉛。聖地所用的金屬

幾乎全部是泊來品，尤其來自小亞細亞

諸鄰國。但在約但河之東山區，卻有鐵

及銅礦（申 8:9 ）。考古學者並發現了粗

製的溶爐，及製造鐵器的模型。

見960 金、 2302 銀、 1304 銅、 2592 鐵、

2472 錫、 2155 鉛。

964 長子
First-born, Primogenitus 

在古以民時代，首生男兒在社會及

家庭中，是﹛占有特殊地位，享有特權

的，這亦見於其他古東方民族，比如埃

及、亞述、巴比倫等。但是在聖經上，

頭胎男兒，並不只是指人，也將牲畜包

括在內（出 l I :5 ﹔ 12:29 ）。由於以民當

時的社會是實行一夫多妻制，故此首生

男兒又分父親的首生子，即「壯年的首

生」（創 49:3﹔申 21:17 ），及母親的首

生子，即「開母胎者」（出口：2)

所謂「頭胎男兒」或「首生于」並

不一定指「長子」而言，亦即是不一定

指示有其他兄弟而言，而是指事實上女

人有生一來首次所生的兒子，而這個兒

子很可能就是獨生子，但在法律上仍冠

以「首胎男兒」’應祝聖於天主（出 13:

2; 34:19﹔見路 2:22 ）。這種事實可由

臣 12: 10 ，不少偽經上的說法，及公元

前五年的一個猶太婦人的碑文為證。碑

文上明言在她生了她的「頭胎男兒」之

後便去世了。路2:7所說的「她（瑪利亞）

便生了她的頭胎男兒」’即應照上邊的

事實及說法來解釋。

一切的「首生」’不論是人或牲

畜，都應祝聖於上主（出 13:2 ﹔ 22: 

28,29﹔戶 18:15-17﹔申 15:10-29 ）。但
是這種祝聖的儀式若何，我們卻不知

道。既然法律上嚴禁人祭，很可能是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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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獻於聖殿為上主服務。但是後來這種

盡職於聖殿的特權，歸於亞郎的後代及

肋未人之後，「首生子」的祝聖可能只

成了像徵式的禮儀，可將之贖回。若為

牲畜，則潔淨者殺之獻主，不潔及有殘

缺者，應將之調換，並付一定數目的金

錢與聖殿。這種祝聖於上主的規定，除

了是為承認上主有生命的絕對主權之

外，也有其歷史的背景，即是天主在埃

及殺了埃及人的首生子，卻免去了以色
列人首生子的死亡（出 13: 1 卜的﹔見希

11 :28) 
首生子的特權：父親的首生子有權

承受雙倍的產業（申21:17 ）。雖然父親

仍然鍵在，他已具有相當大的權力，來

管理其他的兄弟姐妹（創27：凹，37 ﹔ 49:

4,8 ）。父親死後，有全權治理家務（申

21: 17﹔見列下2:9﹔德12:5; 18:32; 48: 
12﹔區 13:8﹔弟前 5: 17 ）。但是這種特

權可能因自顧（比如厄撒鳥，見創 25:

29-34 ），父親的旨意，及自身的重過

（比如勒烏本的亂倫，見創 35:22 ﹔ 49:

3,4﹔格前 5: 1 ）而喪失。雖然後來的法

律加以明文規定，禁止父親亂用職權，

將首生子的特權地位高L讓給自己心愛的

妻子所生的較幼年的見子，以免發生家

庭的糾紛（申 21:15-17 ），但事實上，

在以民的歷史上，弟弟畫畫奪首生子職權

的例子，是層出不窮的（見創4:4,5﹔撒

上 16: 12﹔列上 2: 1 5﹔拉 l :2,3﹔羅 9: 13 

等）

「首生子」的借意用途：首先上主

稱以色列子民是自己的「首生子」’因
為天主在萬民中只揀選了以民作自己的

百姓（出 4:22﹔德 36: 1 l ﹔耶 31 :9) 

智慧亦被稱為天主的「首生子」’因為

她在上主一切造化的工程中，是最具高

尚地位，及最貴重及最早的造化之物

德 24:5)

在新約中五次提及「首生子」的地
方，皆指耶穌基督而言：他是聖母的

「首胎男兒」（路2:7 ）﹔他是在天主所預

965 

選的人中的「首生子」（羅 8:29 ）﹔「是

死者中的首生子」（哥 1: 18；默 l :5) 
因為他不只是由死者中復活的第一人，

而且也是其他一切人將要復活的原因﹔

他是「一切受造物的首生者」（哥 1 : 

15 ），不只是因為他在萬物之先而有，

而主要的是他是一切萬物得救的根源。

這一點是整個哥羅森書所強調的。

見 890 承繼產業、 643 初果。

965 長老
Elders, Presbyter, Seniores, 
Presbyter 

1. 舊約中的長老

曹間一切民族對自髮蒼蒼的老年

人，都是敬重尊崇的，以民當然不會例

外，他們猶如其他民族重視年老人的生

活經驗，善遵他們的勸導，謹聽他們的

指教。以民最初過的是遊牧生活，以家

族或支派為其大團體的單位。每一家族

或支派都是自最初就有自己的首長，而

首長們的得力助手，便是我們這裡所討

論的「民間長老」或謂「以民的長老」’

這一點我們可以自梅瑟被召的歷史上清

楚地見到。天主命令梅瑟召集「以民的

長老」’告訴他們，天主要白為奴之地

的埃及拯救自己的百姓（出 3: 16 ），並

命令梅瑟偕同長老們往見法郎，請求出

離埃及的准許（出 3: 18 ）。在建立逾越

節日的機會上，梅瑟召集長老們，通知

他們要以羔羊之血塗在門框上，以救以

民的長子（出 12:21,22 ）。
以民輾轉在曠野中時，無水可飲，

梅瑟偕同長老們擊石出水，供百姓狂飲

（出 17:5 ）。梅瑟暫時委托長老們來維持

社會的治安，並以判官的身份來斷定民

間爭訟的案件，無形中他們變成了梅瑟

與百姓之間的中人（出 18:1827 ）。不

久之後，梅瑟更按照天主的指示，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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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立了七十人，作為全以民的長老，以

治理百姓（戶口： 16-24 ）。這種組織即

在佔領聖地而實行定居生活之後，仍然

繼續存在，且日在加強，長老們竟成了

社會上最有地位及勢力的人物：是他們

在向撒慕爾要求一位國王（撒上 8:4) ' 

是他們後來給達味加冕，擁立為王（撒

下 3: 17 ），亦是他們竟支持了叛變的阿

貝沙隆（撒下 17:4 ）。在君主政權的漫

長歲月中，他們的勢力及地位，曾有高

低及強弱的變化，完全看當時的君主是

否支持或重用他們。但是在充軍時代，

他們卻成了民間的惟一權威，因為當時

一切的社會組織，都陷於停頓，只有民

間長老的組織卻一枝獨秀地在發號施

令，管理當時的家族及支派。充軍歸來

的百姓，更在每一城市中建立起長老的

組織，尤其是在耶京，它竟成了後期
「公議會」的雛形結構。

大黑落德上任之初，曾大刀闊斧地

殺害了許多持反對意見的長老，而另外

選立了一批順從自己旨意的猶太人，作

為民間的長老。他們當時在公議會中的

勢力是非常之大，竟與大可祭的權威並

駕齊驅。在教會的初期，這種組織亦隱

約地見於信友團體中，那些扶助宗徒們

作傳教事業的人們，亦被稱為「長老」

（路 7:38﹔宗 14:23)

2. 新約中的長老

長老是在治理教務方面作宗徒助

手的人，相等於現在聖統制中的司鐸

（神父）。在新約中，「長老」與「監

督」有同樣的意義，蓋二者相提並

論，沒有分別（宗 20: 17－詣，弟前 3:2 ﹔

5:7﹔鐸 1:5,7﹔伯前 5: 1,5 ），有同等的

職務（宗 20:17-28﹔弟前 3:5,7 等）。

「長老」的名稱與舊約上的長老是有聯

帶關係的。古時慣於在民間揀選德高

望重的老年人，來管理百姓，或參加

公議會（見出 18:13-26 ）﹔若與希臘

文化來比較，則等於最高權威與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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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中間行政人。

負責揀選他們的人是宗徒自己或他

們的代表。他們在聖神的指引之下，以

祈禱和守齋的方式作出選擇的決定（宗

14:23 ; 20: 28 ）﹔然後宗徒給他們覆

手，賜與職權（宗 14:23﹔弟前5:22 ）。

這些被選出的長老，並沒有司祭職的全

權，因為他們不能以覆手禮，將此權另

賜他人（弟前4: 14﹔弟後 l :6 ）。每一區

的教會有數位長老，在宗徒的指導下負

責治理教務（宗 14:23 ﹔ 15:2,4,6，泣，23 ﹔

20:17,18 ; 21: 1 k 鐸 l :5﹔伯前 5: 1 

等）。他們在職務上是牧者（宗20:28 ' 

32﹔弟前 5: 17﹔鐸 l :9 ），是行政員（鐸

1 :6-9﹔弟前 3: 1-7 ），是教師（宗 20:

此， 32﹔弟前 5: 17﹔鐸 l :9 ），是道德

倫理的護衛者（鐸 1 :6-9﹔弟前3:1-7 ）。

施行聖事也是他們份內的職責，比如實

施病傳聖事（雅 5: 14) 
關於作長老應具備的條件，見監督

條。

966 長蟲

Snake, Coluber 

在舊約及新約中，有九個不同的名

字來指示蛇或長蟲’最常見的是「納哈

市」。但這些名稱大都是民間的普通用

語，故很難以動物學的常識來斷定所指

是那一種蛇。聖地的蛇類多至三十六

種，有幾種且是甚有危險的毒蛇。

聖經上對蛇的描述頗為詳盡。人對

蛇，格外是對於毒蛇，大都驚惶失措

（智 17:9；詠 140:4 ）。牠們是最狡狷的

動物（創3: 1 ），慢居於碎石之中（鐵30:

凹，亞 5: 19 ），食士為生（創 3: 14﹔依

65:25﹔米7: 17 ），是機警（瑪 10: 16 ）、

兇惡的動物（~馬 3:7 ﹔ 23:33 ）。當以民

在西乃山曠野中時，被毒蛇咬死者甚

眾，梅瑟堅立銅蛇，使人仰望而復生



八畫

戶21:5-9 ）。此銅蛇被保存於耶京聖殿

之中﹒後竟受人敬禮，以它為生命的賜

與者，希則克雅圖王命人將它毀掉（列

下 18:4)
牠的象徵意義：長蟲普通是惡人的

代表（詠58:5 ），象徵以民的敵人（申32:

33 ），亞述人（依 14:29 ），經師及法利

塞人（瑪23:33 ）﹔是一切險惡的象徵。

牠在古東方的神話中，是許多古東

方民族視為吉祥或禍患的原因。長蟲及

惡神幾乎是最親密的友伴（創3: I 5 ）。

此點除聖經外，亦是巴比倫人及埃及人

的信念。有七個頭的巨大海蛇 里外

雅堂一在以民及排尼基人中，被視為

天主的仇敵，是災禍之原（依 27: I ﹔詠

74：日， 14﹔約3:8 ，亦見7:12; 9:13 ; 26: 
12 ）。在埃及、巴比倫、客納罕及希

臘，它卻是神的象徵及代表，並接受人

們的敬禮。

見2510龍、 1777蛇、 917毒蛇、 766 里外

雅堂。

967 長壽﹝老年l
Long Life, Longaevitas 
[Old age, Senectus] 

丟面古代以民來說，現世的生命是天

主最高最大的恩惠，尤其是在他們還沒

有明暸來生的道理之前，他們更是十分

地珍惜現世生命的價值，希求盡量將生

命延長，能見到成群的子子孫孫。只有

約伯及耶肋米亞在確實忍受不了現世的

痛苦不幸之際，才例外的詛咒了自己的

現世生存（約 3汀，耶 20: 14 ）。
長壽是天主特別許給孝敬父母的

人，及遵守上主誠命的人的恩典（出20:

12：，申 5: 16 ）。聖保祿亦曾針對此點舊

話重提地教訓當時的信友們（弗 6:

2,3 ）。德訓篇的作者並特別提出了長壽

的方法謂：「人心愉快，可享長壽」

967 969 

「嫉妒和忿怒，能使壽命縮短」（德 30:

23,26) 
也正基於以民對生命如此重視，聖

經上不時發現抱怨人生短暫的慨嘆（詠

39:6 ; 78:83 ; 102:4,12 ; 103: 15﹔約 7:
6; 8:9 ﹔ 9:25﹔訓 8: 13 ）。甚致百年的

壽命仍以為是短促即過的（德 18:8)

長壽是敬畏天主的結果，是智慧的賜予

（詠 21:5 ﹔ 61 :7 ; 91: 16﹔鐵 3: 16﹔德 l : 

12 ）。相反地，「兇子和奸詐的歹徒，
必定中年夭折」（詠 55:24 ）。企圖獲長

生不死而犯命的原祖父母，也受了天主

的懲罰（創 2:17 ﹔ 3:3 －間，22 ）。

但是聖經上的宗教觀念是有進展

的，漸漸地人們發現義人的早死，並不

一定是上主懲罰的表示（智 3: 1-18) 

相反，卻是上主的恩惠，為使義人不受

世間邪惡的染污（智 4:13 15) 

見 1829 報應。

968 長春樹

Myrtle, Myrtus 

顧名思義，即可知道是一種長綠灌

木，閒紅白花，其果可食，被先知們視

為象徵默西亞時代的一種植物（依 41:

19 ; 55: 13 ，按：此兩處思高譯本作「桃

金娘」）。充軍後的「帳棚節」日，即用

它的枝葉來支搭帳棚（厄下 8: 15 ）。區

加利亞先生日在他神秘的神視中，見到騎

士及馬匹立在長春樹中間（匣 l : 

8,10,11 ）。

見 2099 聖經中的植物。

969 門

Door, Porta 

房舍、城池、地區用以貫通出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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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俗稱為門。不過本條所談，祇就聖

經上所載的門而論。首先由於以民的祖

先原屬遊牧民族，那時他們的住所，尚

沒有房屋可言，藉以棲身的，祇是帳

幕，而藉以出入帳幕的，即在帳幕間所

留的口，這口即是帳幕的門。就在這帳

幕門口天主曾顯現給亞巴郎，並給他許

下，他的妻子撒辣，雖已屆老年，但在

來年要給他生一個兒子（創 18:2-10 ）。

不過在亞巴郎時代，赫特人已建有城

市，亞巴郎為亡妻撤辣由赫特人厄斐龍

購買墳地，即在城門口成交（見創 23:

10- 18 ）。之後，以民由埃及出來經過

曠野時，所住仍是帳幕（戶 l 1: 10 ），直

到進入客納罕地後，才如其他民族一
樣，逐漸開始建造房屋居住（參閱民19:

26 ﹔ 20:5 ）。

由聖經所載，古埃及以及客納罕地

的居民，所建的門，與我國古時完全相

同，有門楣、門框（出 12:22,23 ）、門

限（民 19:27 ）、門問（民 16:3 ）。又按

蘇6：泣的記載，安門似乎是建造房屋的

最後一工程，因在該節說：「他奠基時

必喪失長子，安門時必喪幼兒」。奠基

無疑是建房屋的第一工程，作者以安門

對奠基’是以極可能安門乃最後一工

程。

以民在久居客納罕地後，對建築有

了極驚人的進步。這由撤羅滿建的聖殿

可以得知。祇就聖殿的門，如列上 6:

33-35 所記，門有兩扇，兩扇又分兩葉

可以摺疊，門上還刻有「革魯賓」、棕

樹和初開的花朵等圖像，且全貼上金，

可謂極盡藝術之能事。無怪在耶穌時

代，好似要記念舊目的榮華，仍稱此們

為麗門（ Porta Speciosa ’宗 3: 10 ）。此

外，門，尤其城門，是人出入必經之
地，為此從很古時代，凡人民有什麼重

要事項，都是在城門口來解決。城門口

儼然如法庭會議室或市場。除前面已提

亞巴郎為亡妻買墳地，是在城門口成交

外，如阿貝沙隆準備造反時，在城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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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離間民心（撒下 15:2 ）﹔波阿次獲得

娶盧德為妻之權利，也是在城門口進行

（盧4: 1 11 ）。為此，鐵 31 :23 稱讚那賢

婦說：「她的丈夫與長老同席，在城門

口深為眾人所認識」（參閱簽 22:22)

又由於人出入必經城門，因而城以
及城門象徵城內的居民，如依 14:31 : 

「鬥啊，哀號吧！城啊，悲鳴吧」！即
指全城裡的培肋舍特人。不過有時城門

指地方，即指該城，而非指人，如詠

87:2 ：「他喜愛熙雍所有的城門，勝過

雅各伯所有的帳幕」’意即喜愛耶路撒

冷聖城超過雅各伯所住過的其他聖地，

如貝特耳、史羅等。由於城門既有該城

或城裡居民之意，因而引伸到另一象徵

之意，即指權勢、武力或威力，如依

45:2 ：「我要將銅門打破，將鐵閃擊

碎」’即指武力，也即在這一意義下，

聖經上多次提及「死亡的門戶」（詠 107:

18 ），或「陰府之門」（依 38: 10 ）。耶

穌選立伯多祿為宗徒之長，建立他的教

會在伯多祿（碧石）上時，曾清楚地

說﹒「陰間的門決不能戰勝她」（瑪 16:

18 ），這「陰間的門」即指魔鬼的惡勢

力。末後耶穌自比作羊的門：經過耶

穌，人一羊一才得進入教會，才能

到聖父那裡去（若 10:7,8; 14:6 ）。至

於歐2: 17 所說「希望之門」’以及宗 2:
12 所說「信德的門」’格後 2: 12 「給我

開了為主工作的大門」等，都祇是倍

意，指懷有希望，或為傳播信德，宣揚

基督福音具有大好機會而已。

見 1446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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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組匣」是希伯來文的術語，原

有「鬥框」之意（出 12汀，22,23 ﹔ 2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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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6:9 ﹔ 1 1:20﹔民 16:3 ：，撒上 l :9﹔則

-B:8 ; 45: 19 ﹔ 46:2 ）。但在充軍之後，
默組匣」卻有不同的意義，是指一塊

長方形的小羊皮紙而言（十二乘五公

分）。這塊羊皮紙被放在木、金屬或玻璃

質的圓管中，在紙上書有申 6:4-9﹔及

11: 13-21 的經文，分二十二行。紙的翻
面書有「厄耳沙待」（意謂：全能者天

主）。再將此紙片由左至右收捲起來，

放在圓管中。思高譯本稱之為「經匣」

（瑪 23: 5 ）。猶太人將這經匣掛在門框

上，凡出入房舍的人，必以手觸匣，再

口親手指，以示尊敬（申 6:6-9 ）。但後

來的猶太人竟將之視為驅逐邪神惡魔的

護符，更視之為猶太宗教的外在標記，

且將之公開戴在額上。現今的猶太經師

只在緊眾祈禱時，才佩戴「經匣」。至

於申 6:4-9：，及 l 1: 13 21 ’可說是自充
軍以後每位猶太人天天當念的「信

經」

971 門徒

Disciple, Discipulus 

在希伯來、希臘及拉丁文，皆出白

「學習」一字，在舊約中少見，且沒有

現在門徒或學生之專門從師的意義（耶

13:21 ﹔ 20 ：口， 26:9﹔編上 25:8 ）。先

知、司祭及立法者不是「老師」，而是

「證人」’是天主意旨的傳述者。他們

為盡這一職務主要的不是個人的天資或

口才，而是天主的召選。他們的弟子並

非真正的「門徒」，而是先知們的侍位

（見列上18:43 ﹔ 19: 19等﹔列下3: 11 ; 4: 

12,25 等﹔耶 32: 12 等）
在新約時代，師傅及門徒的關係漸

為明顯，且有不同的意義：

(1) 普通說來「門徒」是指由某一位師

傅受教而言（ ！，馬 10:24﹔路6:40 ）。

(2) 較為狹窄的意義是指接受某人的

971 - 972 

道理，並按照道理的指示而生

活，如法利塞人或若翰之門徒

（！，！馬 22:16﹔谷 2:1 k 瑪 9: 14; l 1: 

2) 

(3) 狹義的來說是指耶穌的隨從者而

言，格外是那十二位門徒（瑪 10:

1: 11: 1; 28: 16 ）。除了這十二位
左右不離耶穌的門徒之外（慣常

稱之為「宗徒」），有更大的一批

間中追隨耶穌，以受其教的人

（谷 2: 1 5; E各 7: 1 l ﹔若 2

2,17,22 ）。在這一批人中，路 10:

卜 17 提及七十二位門徒，曾被耶

穌兩個兩個地打發出去傳教。

(4) 在宗徒大事錄不時提到「門徒」’

是指那些回頭入教信奉耶穌的人

而言，亦即是現在所說的「教友」

或「基督徒」（宗 6:1 ﹔ 9: 19 ）。他

們應不時追隨主耶穌的芳表，克

己苦身，並甚至有時離棄自己的

親人（路14 ：訝，27﹔若8訓，32﹔見
瑪 5:13-16 ），甘心接受他人的凌
辱及惱恨（瑪 l 0:25 ：，若 15: 18-

20 ）。他們昭示世人的特徵’是

彼此之間捨己為人的愛情（若 13:

35 ）。若他們忠心耿耿，持久到

底，將得到莫大的賞報，末日參

與審判（ ！，馬 19:28,29﹔路 22:28-

30) 

972 門簾﹝帳喂！
Curtain, Velum (Veil] 

以民定居之前的會幕，以及定眉之

後的聖殿中，都有兩層門簾或謂帳喂，

一在外，用以隔離聖所，一在內，用以

隔離至聖所（出 26:31,36 ﹔ 39:38 ﹔ 40:

5﹔肋 4:6﹔而：2﹔戶 4:5﹔編下 3: 14 ）。
就連充軍之後重建的聖殿中，這兩層門

簾亦曾重新按照原式製造（加上 1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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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內部的一層隔離至聖所的鬥簾更為

高貴，更其有禮儀上的價值。它是用紫

色、紅色、及朱紅色的細麻及毛編織成
的。這幾種不同的顏色曾被後期的猶太

人，以象徵的意義而加以解釋。門簾上

緒有「革魯賓」的像，被掛在四根石柱

上，司祭每年數次在一定的節日上，要

用犧牲的血灑在這個門簾上。聖史們記

載在耶穌死的那一剎那，「聖所的帳體

（即門簾）從上到下分裂為三」（瑪27:51 ﹔

谷 15:39﹔路 23:45 ）。雖然並未指出是

那一帳慢分裂了，但學者大都強調應是

至聖所的帳睡。無疑的，這在聖史們的

腦海中，是具有深切象徵意義，表示因

耶穌的死，舊約已廢除了，由此人類可

以直接與天主往來的新約已開始建立

了。聖保祿也清楚地指出了這一點（希

10: 19-21) 

973 門非斯﹝摩夫、諾夫l
Memphis [Moph; Noph] 

城名，意謂「仆塔卡之家」’是埃

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在開羅之南二十

八公里處，位於上下兩埃及之間，地勢
隘耍，是軍事必爭之地。聖經上稱之為

諾夫（耶 2: 16 ; 44: 1 ﹔ 46:14,19﹔依 19:

13﹔則 30:13,16 ）或摩夫（歐 9:6)

此城建於公元前 2900 年，出於默

乃斯之手，在此並建築了強大的防禦工

事，益增它的重要性。在金字塔時代，

即自第三至第六朝的中間時代（公元前

2600 2200 年），是為下埃及的京都’
是法郎皇宮的所在地，達到其歷史上的

黃金時代。其後才由底比斯取而代之，

自亞歷山大里亞城建立之後（公元前

3 3 I 年），遂更失去了它的作用及價
值。

它的宗教敬禮對象主要的是仆塔

(Ptah ）神，即造物之神。這位神祇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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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章

像，則以名阿丕斯（ Apis ）的牛豈有模

型。除此之外，巴耳及阿市托勒特神，

亦見於它的廟宇中。此處的司祭們曾對

埃及的文化藝術，有過相當巨大的貢

獻，並且他們因社會地位特殊，大都是

財產雄厚的富翁。

巴比倫王拿步高破壞耶京，據去了

大多數的以民（公元前 586 年）。聖地
殘餘的民眾將首長革達里雅謀害之後，

為逃避拿步高的報復，曾有不少的以

民，逃來埃及定居在門非斯地方（耶44:

1 ）。耶肋米亞及厄則克耳都曾預言門

非斯將要受到懲罰（耶46:14,19﹔則30:

13,16 ）。歐瑟亞先知亦事先預言過，門

非斯將成為以民的避難所（歐9:6﹔見依

19:13) 
目前在這座古城的廢墟上，有兩個

阿拉伯村莊存在。它古代富麗堂皇的廟

宇及宮殿，已蕩然無存。開羅城內不少

的建築物的材料，是取自門非斯的古建

築物。現所存者是它周圍為數不少的金

字塔及古墓而已。

見 2457 諾阿孟。

974 阿布

Ab 

月名，在今之七、八月間。

見 2428 曆法。

975 阿爸
Abba 

見 277 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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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6 阿干
Achan 

意謂「煩擾者」﹔他是加爾米的見

子，屬於猶大支派。他的事見於蘇 7 ' 

參閱依 65: 10﹔歐 2:17 。按：阿干違犯

了毀滅律，因此天主懲罰以民，使他們

第一次攻擊哈依城而失敗。若蘇厄求間

天主，才知道以民戰敗原因之所在。他

便在第三天以拈閹的方法古定了那一支

派，那一家族，那一人違犯了毀滅律。
當發現正犯是阿干之後，便把他、他的

家人和他的家畜砸死，後加以焚燒。刑

場就是阿苛爾山谷。

基督信徒和善良的非基督徒，也許

不易了解這法律的嚴厲性：可是如果我們

想到古代民族的集體主義的思想，並且了

解保祿所說的名言：「法律←舊約的法

律一本來不能成就什麼」（希 7: 19) 

就不難了解這古代毀滅律的用意。

聖教會的教父和神修的作者，屢次

引徵阿干的例子，來說明褻潰神聖的罪

是多麼的可惡。

見 997 阿苛爾（山谷）。

977 阿甘﹝雅甘l

人名，意義不詳，是屬黎人色依爾

的後裔，厄責爾的兒子（編上 l :42﹔創

36:27 ）。也是一個由他而來的家族名。

他們居於厄東地區，很可能與貝乃雅干

（戶33 ：訓，32 ）及貝洛特貝乃雅干地方名
有關連（申 10:6)

976 - 979 

978 阿狄

Addi 

阿狄為耶穌的先祖，父名科散。見

E各 3:28 。

979 阿苛、仆托肋買

Acco-Ptolemais 

阿苛為上古城池之一，為客納罕人

所建築，在埃及和亞述古紀念物中已有

此名記載（見 ANET）。該城位於加爾

默耳以北十二公里，提洛以南四十一公

里處。阿苛一名，按革色紐（ Gesenius : 

Thesaurus ）所述，意謂「被日燒烤的沙

石」。按蘇 l 9:30 ，該城屬於阿協爾支

派，但據民l :31 ，以色列並未佔領過，
以色列可能從來未曾佔領此地。此後，

舊約各部經書，除米 1: 10 外（米 l 10指

的，為現代的大多數學者認為即為阿

苛，思、高譯本作巳苛，乃手民之誤）

直至瑪加伯上、下，從未提及該城﹔然

而我們可由聖經以外的其他文獻，使我

們認識它的大概歷史。公元前約 1320

年，阿苛被埃及法郎，即色提第一所征
服﹔在 701 年被亞述王散乃黑黎布佔

據﹔ 640 年，被亞述巴尼帕耳所討伐﹔

在波斯帝國時代，阿苛轉為一個商業中

心和波斯海軍基地。在提洛陷落之後，

阿苛的地位和富源益形提高。可惜不

久，即約在公元前 312 年，被仆托肋米

一世毀滅了。仆托肋米二世登極後，又

將它重行修建，且以自己的名，命名為

仆托肋買。當色霎苛朝代於 219 年佔據

巴力斯坦後，阿苛又再被改名，而和其

他附近的地區度被叫做安提約基乃。

龐培（公元前 63 年）設立敘利亞為羅馬

省時，阿苛也一併歸屬該省。 47年，喀

勞狄的老兵駐守仆托肋買時，此城遂又

被羅馬政府改名叫「仆托肋買喀勞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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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 Colonia Claudia Ptolem
ais ）。瑪加伯時代，阿苛一仆托肋買

的歷史多次記載在加上、下（見加上去

15,22,55 ; l 0: 1,39,55,60; 11 :22,24 ; 12: 

45-48 ; 13: 12﹔加下 13:24,25 ）。聖保

祿第三次出外傳教的行程中，也曾路過

阿苛（宗 21:7 ）。十字軍以阿苛為他們

的重要碼頭，並略改其地名稱叫做阿客

黎 Acri O 十字軍雖在 1291 年失敗，

離開了阿苛，但朝聖的信友自十四世紀

開始，因見聖若望大堂仍聳立在該城，

便稱阿苛為聖若望阿客黎（ St. Ioannes 
de Acri ），而原來的古名阿苛，卻仍被

阿拉伯人和以色列子民沿用迄今。

見 1937 排尼基、拉哥王朝、 588 色霎苛

（一世）王朝。

980 阿歡

Achim 

阿飲一名來自希伯來文的阿故木

（意謂他豎立起來），不見於舊約。在

新約中，只有瑪 1: 14在耶穌的族譜上提

過一次。他是若瑟的先人，生於巴比倫

充軍之後，是匣多克之子，厄里烏得之

父。（瑪 l : 14) 

981 阿蘭

A ram 

1. 人名及地名
阿蘭，意謂「高超的、被舉起

的」’為人名、亦為地名：
1.1 閃的第五個兒子，是阿拉美民族

之鼻而且（創 10:22)

1.2 耶辣默耳的第三子，屬猶大支派
（編上2:25 ，思高譯本依原文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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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楞）

1.3 赫茲龍之子，阿米納達布之父，

是達味的祖先（編上2:9, 10－－思高

譯本作蘭，盧4: 19﹔瑪 1 :3 等）。

1.4 苟默爾的兒子，屬阿協爾支派

（編上 7:34)

1.5 拉丁通行本普通將希伯來文的阿

蘭地名，譯作敘利亞，只在記述

巴郎的事蹟上（戶口：7) ，保存了

原名。

1.6 大馬士革的阿蘭：是阿拉美人的
城市，達味曾將他們打得一敗塗

地，並屯兵駐守此地（撒下 8:5

等）
1.7 瑪阿加的阿蘭：是加里肋亞東邊

的阿拉美人及地區名。其王曾遣

兵幫助阿孟人來打擊達味（編上

19:6 等）

1.8 昨巴的阿蘭：亦是阿拉美人的一
個很強的王國，曾助阿孟人來抵

抗達味（撒下 10:6,8 ）。

2. 間拉美人
歷史上第一次提及阿拉美人，是在

亞述帝國提革拉特丕肋色爾第一世的年

鑑上。他們原是遊牧民族，十分強悍，

不時攻擊其他牧民，終於佔領敘利亞曠

野，而定居於此。乘亞述在公元前十二

及十一世紀的衰弱時代，他們向敘利亞

之北及巴比倫之南進侵，而大量擴展了

其勢力範圍，並組織了不少商業城鎮，

故經濟貿易及政治皆十分發達。至九、

八世紀，亞述再強盛起來，乃將之同化

於其帝國版圖之內。他們固然沒有自己

的文化，亦無創造文化的能力，但是吸

收及傳揚其他文化的功勞卻很大。至於

他們的宗教，因文化缺乏，不甚清楚﹔

但由他們所敬禮的神祇來看，似乎是信

仰客納罕及美索不達米亞混合宗教的

人。
他們同以民的關係可說是既古老而

又密切。以民的先而且中有不少是阿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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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ε 阿蘭是閃的兒子（創 10:22 ）。敘利

亞北方及幼發拉的河上游，曾為阿拉美

人所居，因此聖經上多次將這一區的城

名加上阿蘭（見前）。雅各伯被稱為「飄

泊的阿蘭人」（即阿拉美人）（申26:5 ）﹔

鎧班亦被稱為阿拉美人（創 25:20 ﹔ 28:
31:20,24 ）。後來在以民的君政時

期，雖然兩民族不時有戰爭發生，但在

商業及文化的往來上，仍然頻繁密切。

3 阿拉美語言

自古以來阿拉美人同客納罕人的來

往雖然頻繁，但他們卻保持了自己言語

的本色， 阿拉美文。它是屬西北部

閃族的共同語言。以民在進入聖地前所

用的言語，可能即是此語。進聖地後，

受客納罕文化的影響，而自成第三種言

語 希伯來文。阿拉美以其政治及商

業的發達，曾將自己的言語傳遍巴力斯

坦、敘利亞及美索不達米亞區域，格外

是白他們脫離了政治的範圈，及喪失了
政治的影響力之後，其言語之傳播則更

形深入，竟成為當時外交上的通用語言

（列下 18:26 ）。在巴比倫新帝國時期，

它竟超過外交範圍而深入民間。公元前

第六世紀是各種屬閃族的不同人民所共

用的語言。波斯帝國時代，更被定為官

話。直至希臘帝國的來臨，它才再縮為

文學研究的對象，及外交商業上的用

語。至公元第七世紀，穆罕默德的勢力

擴張至此地區，才以阿拉伯語代之。阿

拉美語終為人所遺忘淨盡。至於阿拉美

文的古文件有厄肋番廷的手抄文件，屬

公元前第五世紀。舊約上厄上 4 6: I 8 ; 

7:12 26﹔耶 20: 11 ﹔達 2:4- 7:28 都是以

阿拉美文寫的。此時在巴力斯坦之外僑

居的猶太人，因不再讀希伯來文，遂將

舊約譯成阿辣美文，此即塔爾吉木譯本

( Targum ），並且為解釋聖經用的塔爾

慕得（ Talmud），亦是以阿拉美文寫成

的。阿拉美語是新約時代的民間語言，

耶穌在各處奔走講道勸人，所用的語

982 

言，即阿拉美語及其不同的土語（瑪26:

73 ）。十字架上的牌子亦以此語寫成，

（若 19:20 ），雖經上明載為「希伯來」

文。瑪竇福音即是以阿拉美文寫成，這

是學者的公論。

982 阿們（阿孟）
Amen 

「阿們」原是希伯來語，而變成希

臘、拉丁及一切歐洲語，甚至變成各處

天主教和一切基督教派，猶太教及回教

徒，在祈禱語文上用的術語。原意是

「是，上主」（耶 l I :5 ），或者「盼望是

這樣」（耶 28:6 ）。

此語在舊約中，表示對某人同意，

不論某人的言語是命令、咒罵、誓言、

祈求、祝福或許諾（戶 5:22﹔申 27: 14-

26﹔耶 l 1 :5 ﹔厄下 5: 13 等）﹔是讚頌詞

的結尾（詠 41: 14 ; 72: 19 ; 89:53 ; 106: 
48 ），是宗教禮儀的閉幕詞（編上 16:36 ﹔

厄下8:6 ）。在新約福音上，用此語的次

數很多：瑪30 次，谷 15 次，路 16 次，

若 25 次。往往將「阿們」一詞按其意義

譯成「實在，確實」（路 9:27 ﹔ 12:44;

21 :3 ），有時也用於禮儀或讚詞上（格

前 14: 1 6，默 l 5: 14：，羅 15: 33﹔迦 6:

18 ），尤其用於教會的祈禱經文上（羅

1:25 ﹔ 9:25﹔弟前 l : 17 ：，希 13:21 ﹔伯前
4:1 l ; 5:11 ﹔猶 25 等）。這並不是為肯

定某種真理，或接受某種責任，而是為

求天主滿全他的許諾，俯聽教友的祈

禱。這便是自古以來，各處天主教會在

祈篇中用「阿們」的意義及目的。耶穌

是第一個用「阿們」作他講話的開端的

人，證明他就是真理，他的話是不能錯

的，故此默 3: 14 稱他是「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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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3 阿孟

Ammonites Ammonitae 

聖經上多以「阿孟子民」名之，是

羅特的第二子，為摩阿布之弟，本阿米

的後代（創刊：37,38 ）。在他們打敗強

蠻的民族勒法因人後，將其土地據為己
有，定居該處，即現今死海東北阿爾農

及雅波克二河之間的地區（申 2:20,21 ﹔

3: 16﹔民 l 1:13,26 ），直至後來阿摩黎

人將他們驅向東方曠野邊沿，由此他們

西方的邊界祇限於雅波克洞上游（戶21:

24﹔申 2:37﹔民 11:13,22 ）。不以之歸

於以民團體，因為他們曾協同摩阿布人

雇請術士巴郎來咒罵過以民（戶口： 5 ﹔

申 23:3-6 ）。在民長時代，亦曾幫助摩

阿布王厄革隆佔領了以民的一部份土地

（民主 12,13 ）﹔又在依弗大民長時，再

度入侵打擊河東的以民（民 1 0: 7 -

10,36 ）。在撒烏耳就職為王前不久，阿

孟王納哈士圍攻基肋阿得的雅貝士，但

被撤烏耳打敗（撒上 l 1:1-11 ）。後來納

哈士協助達味獲得王權（撒下 10:2)

納哈士死後，達味派代表前往追悼，但

代表們大受納哈士之子及繼位人哈農之

污辱，因而發生戰爭（撒下 10:1-5)

第一役由達昧的將官約阿布及阿彼瑟帶

兵出陣，打敗阿蘭及阿孟聯軍（撒下 10:

6-9﹔編上 19:6-19 ）。一年後，有第三

戰役發生，仍由約阿布帶兵，大敗阿孟

人，並佔其重鎮辣巴城（撒下 l 1- 12 ; 
編上 20: 1-3 ）。撒羅滿娶了幾個阿孟女

子為妻（列上 l 1: 1 ）。以國分南北朝之

後，阿孟人乘南國衰弱之際，數度入侵
猶大，更組阿孟、厄東及摩阿布聯軍，

在約沙法特為猶大王時，進襲猶大境，

但敗於猶大王（編下20:1-30 ）。其後在

烏齊雅及約堂王朝時代，被迫向猶大進

貢納稅數年之久（編下 26:8 ﹔ 27:5)

故當北國以色列遭難時，大為歡喜（索

2:8-10 ），耶京被拿步高毀壞時，更是

額手稱慶（耶 9:24,25 ），甚至聯合他人

552 

八畫

前來欺凌約雅金王及幫助破壞耶京（列

下 24:2 ）。充軍期後則與撤瑪黎雅人同

阻返國的以民修建耶京城牆（厄下 4:2-

8 ）。因有些以民與他們通婚，而大受

厄斯德拉及乃赫米雅的責斥（厄上 9:
1,2 ）。先知們曾發出了不少的神論來相

反他們（亞 l :13-15﹔索2:8-11 ﹔耶9:25 ﹔

49: 1-6﹔則 21:33-37 ﹔ 25:1-7) 。 2億加

伯猶大亦曾向阿孟人作戰（加上 5: 6 

等）。亞述帝國的年鑑上載有數位阿孟

王的名字，被列入向亞述進貢的國家。

古阿孟之名，由於現今約但的京都阿曼

而傳留至今，因阿曼即建在舊辣巴城廢

址上。

984 阿孟

Amon 

1. 阿孟神
古埃及之神名。意謂「隱藏者」（埃

及文）。此神之出處不詳，祇見於耶46:

25 。原祇是底比斯的護城神，在埃及中

帝國時期因底比斯強大，而成了全帝國

的最高神明，被稱為阿孟肋（意即眾神

之神）。其妻慕特（ Mut ）及子紅穌

( Honsu ）形成古埃及三重要神抵。對阿
孟神的祭品，多是綿羊，因此，在壁畫

或彤刻上他是以綿羊頭，或頭上生有兩

根長羽毛出現。他可能與利比亞的猶丕

式阿孟神有關，或者同聖經上的巴耳阿

孟神亦有關係。

2 人名
除此埃及神外，聖經上亦有三人以

此為名者，其意依希伯來文是謂「忠信

的」。三人中最重要者，是猶大國第十

四位國王（公元前 639-638 ），默納舍之

子阿孟（列下21:19 26﹔編下33:21-25),

因其為王僅年餘，故有關他的歷史，知

者甚少，大概在政治宗教上完全是亞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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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附屬，是一位昏君，敬禮邪神，很

可能因此被宮中的一部份保守熱心的臣

僕所殺。他的繼位者是熱心的約史雅。

985 阿辣

Mearah of the Sidonians, 
Maara Sidoniorum 

這是聖經上的一段疑文，不見於希

臘譯本。按原文是指若蘇厄在巴力斯坦

尚未完全佔領的地方之一（蘇 13:4)

但學者大都依據原文之意義，主張蘇

13:4之意，應為「由漆冬人的山洞．．．．．．」

（阿辣原有山洞之意），並謂此山洞在

默基多之西十三公里處，是當時若蘇厄

尚未佔領的漆冬人的地區。

986 阿撒

Asa 

此名是阿撒耳的縮寫，意即「天主

創造了」

1. 猶大國君王

猶大國的第三位君王（ 911-870),

阿彼雅之子及繼位者，為王 41 年。

在宗教方面，他是第一位宗教改革

家，他廢除了邪神的敬禮，按法律來敬

禮惟一的天主，恢復聖殿的禮儀，將一

切偶像，甚至連他祖母瑪阿加給阿舍辣

女神所立的柱像，亦盡行毀滅焚燒，且

將太后的權位擬奪（列上 l 5: 1 l 一 15﹔編

下 14:2-5 ﹔ 15:8-18 ），只可惜沒有將丘

壇完全廢除（列上 15: 14) 

在軍事政治方面，為保護國士及人

民，聞始鞏固城市，建築堡壘，劃定國

界，並重整軍備（編下 14:6-8 ），故 14

年國泰民安。後有雇士人則辣黑率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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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軍，戰車 300 輛來犯，阿撤出而迎

戰，決戰於瑪勒沙附近，結果全面勝

利，且獲得了大批的戰利品（編下 14:9-

15 ）。回耶京後，大向上主祭獻牛羊，

重與上主訂立盟約，百姓歡騰慶祝勝利

（編下15:10 15 ），因此勝利又保證了猶

大國的和平二十年之久（編下 15: 19 ）。

後又有以色列王巴厄沙來侵，意在通猶

大耶京的鎮口辣瑪修築工事。阿撤以聖

睡之金銀獻給阿蘭王本哈達德求其救

助，而將以色列人打敗（列上的： 15-22;

編下16：卜 16 ）。此舉大受先知哈納尼之

責斥。國王大怒，遂將先知囚在獄中

（編下 16:7-10 ）。阿撒晚年患嚴重足疾

（編下 16:12 ），不能問政，乃讓位於其

子約沙法特。瑪竇更將他列入耶穌的族

譜中（瑪 l :7) 

2. 肋末人
厄耳卡納之子，充軍期後，他的見

于貝勒基雅居於耶京。（編上 9: 16 ）。

987 阿巴冬﹝阿頗隆﹞
Abad don [Apollyon] 

阿巴冬為希伯來語音，阿頗隆為希

臘語音， 1m 「毀滅者」之意（默 9: 11 ) , 

亦即陰府的使者。舊約中時與「死亡」

（約28:22 ）、「陰府」（葳 15: 11 ）、「墳
墓」（詠 88: 12 ）同列。

988 阿巴陵
Abarim 

阿巴陵「河東」之意，約但河東摩

阿布地的一帶山區，皆稱為阿巴陵﹔乃

波山、丕斯加峰等，亦包括在內。梅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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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處瞻望了許地（戶 27: 12﹔曰：47;

申 32:49﹔耶 22:20 ）。

989 阿員冬

Abdon 

(1) 阿貝冬，意謂「主僕」’是以色列

民族第十一民長，出於厄弗辣因

支派，父名希肋耳。他作以色列

民長八年（民 12:13-15)

(2) 本雅明家族的族長，父名沙沙

克，住在耶路撒冷（編上 8 : 

23,24,28) 

(3) 出於住在基貝紅的本雅明支派，

父名耶依耳（編上 8:30 ﹔ 9:36 ）。

(4) 阿貝冬又名阿革波爾，見列下 22:

12,14﹔耶 26:22 ﹔ 36: 12 ，為猶大

主約史雅的王臣，父名米加（編下

34:20 ）。他被派去見女先知胡耳
達，詢問有關發現法律書之事。

(5) 城名，本屬阿協爾支派（蘇 19:

28 ），後劃分給肋未支派革爾雄

家族（蘇 21 :30﹔編上 6:59 ）。大

約在今之亞克（ Acre ）之東北偏北

十五公里處。

990 阿彼雅
Abijah, Ab的

意即「上主是父親」。聖經上有此名

者，凡九位，其重要者如下：

(1) 撒慕爾的次子。當撒慕爾年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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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之際，立其長子約厄耳及次子
阿彼雅，做貝爾舍巴的民長，但

二人因貪財不若父清廉，以色列

長老怕二人將來繼其父執政，乃
要求撒慕爾給他們立一位公正善

良的君王（撒上 8：卜的

八畫

(2) 北國以色列王雅洛貝罕一世之

子。此子年幼時病重垂危，其父

甚怕他病死而無人繼位為玉，乃

打發妻子喬裝往見住在史羅的阿

希雅先知，希能預知兒子的命

運。先知雖年邁眼花，天主卻預

先令其洞悉詭端，嚴詞警告：雅

洛貝罕一家，因遠離天主，敬拜

邪神，將盡形毀滅，且其子阿彼

雅必一病不起（列上 14:1-18)

(3) 南國猶大的第二位君玉，勒哈貝

罕之子及繼位者，在位僅二年
(913-911 ），見瑪 1 :7 。曾將版圖

向北拓展。按列上的：3 記載，他

做惡猶如其父，娶妻妾十四人，

生二十二子，十六女。
(4) 第八班司祭的首長（編上 24: 10 ; 

路 l :5) 

991 阿彼布

意思是「成熟的麥穗」’古客納罕

人的月名，是猶太教曆第一月，國曆第

六月，一共三十天，在現今三、四月

間。本月十四日為巴斯卦的預備日（逾

越節），是日晚上吃巴斯卦羔羊﹔十五

日是「上主的節日」也是無酵節週的開

始﹔十六日是向上主祭獻初熟小麥的日

子（出13:4 ﹔ 23: 15 ; 34: 18﹔肋2:14 ﹔ 23:

10 12﹔申 16: 1) 

992 阿彼蘭

Abiram Abiron 

人名，意謂「父親是崇高的」’是

達堂的兄弟，勒烏本的後裔。他兄弟三

人，與肋末人科辣黑同謀造叛，反對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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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的權威，因此，受了天主的顯罰，使

老裂口，將他們和家屬活活吞了下去

自 16 ﹔ 26: 10, I l ﹔申 l I :6﹔詠 106: 17; 

懼的：22-24)

993 阿彼瑟
Abishai, Abisai 

人名，是葉瑟的外孫，達味王的外

踴，責魯雅的兒于，約阿布與阿撒耳的

兄弟（編上 2: 16 ），兄弟三人，都是達

咪的忠勇武官（撒上 26:6-12﹔撒下 2

18-24 ）。何氏又為「三十勇士」的領袖

（撒下23 ：悶，編上 l 1 :20 ），保護達味對

抗國內外一切敵人（撒下 10: 10; 16 夕，
18:2; 20:6 ; 21: 16﹔編上 18:12 ）。後

因與其兄約阿布共謀暗殺撒烏耳主的元

帥阿貝乃爾，為達味所咒詛（撒下 3:

沛，39 ），但仍被任為軍長。

994 阿彼胡

Abihu, Abiu 

人名，意謂「他是父親」’是亞郎

及厄里舍巴的次子（出 6:23﹔戶 3:2 ）。
他曾陪同梅瑟上了西乃山（出24: 1,9) , 

以後同他的三個兄弟被祝聖為司祭（出

29 ; 30 ; 40: 13 15 ：，肋 8 ），但因在舉行
祭記時，與其兄納達布取用了凡火，受

罰被火燒死，沒有留下後裔（肋 10: 1 3; 

戶 3:4 ﹔ 26:61 ﹔編上 24:2 ）。

995 阿加得

Accad, Achad 

地名，只見於創 10: 10 。它是尼默

993- 996 

洛得統治下的一座城，在史納爾地區。

阿加得在古中東的歷史上，有不同的意

義：

(1) 與阿加得朝同名的古城，但其古

蹟至今未被考古學家發現。阿加

得建朝歷史，源於公元前 2350

年，即撤爾貢佔據北巴比倫地

區，建立新城 阿加得，並以此

城之名，來代表當地的宗教、語

言、居民。撒爾貢以此城為中

心，向外拓展版圖，征服鄰近各

國，穩定了強大的圓士，至 2170

年亡於古提（ Gutti 或 Guttei ）人

之手。自此以後，阿加得一回頭不

振，但它的宗教、藝術及語言，

在古中東的歷史上卻有著很大的

貢獻及價值。

(2) 在新巴比倫時代，整個的巴比倫

帝國版圖，曾被稱為「阿加得地

區」。

996 阿加格

Agag 

阿瑪肋克人的君王。天主曾命撒烏

耳王將阿瑪肋克人、城、連牲畜完全消

滅，但撤烏耳卻沒有殺死阿加格王，而

且將好的牲畜也留下未殺，因而獲罪於

天主，為天主所遺棄，而阿加格卒為撒

慕爾在基耳3日耳所殺（見撒上 1 5: 1 -
9,33 ）。從撤慕爾責罵他的話上，可知

阿加格是一殺人不眨眼的殘暴君王。此

外，在戶 24:7 ，也提及一個阿加格君

王，不過，按學者的意見，阿2日格在此

處為一普通名詞，猶如埃及的法郎一

樣。

見 2376 撤烏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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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7 阿苛爾

Achor 

山谷名，位於耶里哥之南，正在猶

大支派的邊界上（蘇 15:7 ）。因阿平和

其全家在此山谷，因若蘇厄之命，為民

眾用石頭砸死而得名，含有「憂傷」之

意。按歐 2:15 的預言，這山谷將成為

「希望之門」（參閱依 65: 10 ）。

998 阿達爾（月）
Adar 

為猶太人教曆第十二月，即今之陽

曆二、三月間（厄上6: 15﹔艾3:7,13 ﹔ 9:

15﹔加上 7:43)

見 2428 曆法。

999 阿達爾
Adar 

地名，位於猶大支派南端邊界（蘇

15:3,4 ），亦即戶 34:4 所稱的哈匣爾阿

達爾，即客納罕地的南界，或即今之恩

克德辣（ Ain Kdera) 

1000 阿得明

Adm in 

阿得明為耶穌的先租，父名阿爾

乃。參閱路 3: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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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 阿德瑪

Admah, Adama 

位於約但河大平原之中，與索多瑪

和哈摩辣同被毀滅的五城之一。參閱創

10: 19 ﹔ 14:2,8﹔申 29:22﹔歐 11:8 。

1002 阿杜藍

Adullam, Odullam 

城名，關於它原文的意義，其說不

一，有謂「禁區」’有謂「避難所」

或謂「百姓的正義」者。

此城原是一座客納罕城，位於猶大

支派的南部，佔領聖地後，被若蘇厄劃

~猶大城市（蘇 15 :35 ），本地居民與猶

大支派雜居共處（創38: 1 ﹔蘇 12:15 ）。

當達味逃避撤烏耳的迫害，輾轉於它附

近的齊弗曠野時，曾在此處與他的家人

及不少的隨從，相會團聚（撒上 22: 1 ; 

撒下曰： 13 ）。撒羅滿的兒子勒哈貝罕王

曾在此地大修防禦工程（編下 l 1 :7) 

在米該亞先知時代，它被視為重要城鎮

（米 1: 15 ）。充軍期後，不少的猶大支派

人來此重整家園（厄下 l 1 :30 ）。猶大瑪
加伯在瑪黎撒大戰之後，曾率隊抵達阿

杜藍城，稍事整備，度過安息日（加下

12:38 ）。它的現今位置，業已經考古學

者證實，在耶京西南，距厄肋特洛頗里

( Eleuteropolis ）之東約十六公里處。

1003 阿杜明

Adumim, Adommim 

阿杜明山坡正位於猶大支派與本雅

明支派的交界處（蘇 15:7 ﹔ 18: 17 ），亦
即由耶里哥上耶路撒冷的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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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 阿基士

Achish, Achis 

人名，其意不詳，是加特地方培肋

舍特人的國王或封侯。當撒烏耳追迫達

味時，達味曾兩次來此地避難，以免陷

於撒烏耳之手，而遭殺害。達味第一次

來時，立刻被人認出他即是那殺掉哥肋

雅的英雄。達味甚怕，只好裝瘋佯狂，

以保全性命（撒上 21:11-16 ）。不久之

後，達味帶著六百士兵及妻女家人，第

二次去加特地方阿基士王處避難。王善

待之，並將漆刻拉格地賜給達味居住

（撒上 27:1-12 ）。阿基士本欲帶達味去

打擊撒烏耳（撒上 28汀，2 ），但因王之

將領不信任達味，只好作罷（繳上29: 1-

11 ）。撒羅滿執政初期，史米的兩個僕

人曾逃往加特地方阿基士國玉那裡（列

上2：”，40 ），但不能確知兩位阿基士是

否同是一人。

1005 阿吉爾

Agu「

一位賢士的名字，意謂「搜集

者」，他父親名叫雅刻，屬於依市瑪耳

後裔瑪薩族（創 25: 14﹔編上 l:30﹔藏

30: 1 ）。瑪薩的君玉，按接 31: 1 ，名叫

肋慕耳。肋慕耳和阿古爾原不屬於以色

列民族，而屬於阿拉伯民族。

鐵 30: 1-33 屬於阿古爾，鐵 31: 1-9 
屬於肋慕耳。晚期的猶太經師一聖熱

羅尼莫多少也從此說一以為雅刻是指

達味，阿古爾則指撒羅滿，可是這種意

見似毫無根據。

昔

日。

兒 574 肋慕耳、 824 依市瑪耳、 2398 直在

1004-1007 

1006 阿啥布

Ahab Achab 

阿哈布一名之意，謂「父親的兄

弟」，或謂「與他相似者」’是北國以

色列的第七位國王（ 874-852 ），教默黎

之子，同漆冬王厄特巴耳的女兒依則貝

耳結婚。與他同時的南國猶大王是阿撤

及約沙法特。阿哈布是歷史上一位出名

的君王，對外盡力抗拒阿蘭王本哈達得

二世的侵略，打敗了阿蘭三十三個王子

的聯軍（列上 20:1-12 ）﹔接著東征西

討，將前兩位國王失去的土地收回，使

以色列成為當時的一大強國。對內更勵

精圖治，開發商業，富國養民。其首都

撤瑪黎雅之富裕，堂皇華麗，較同時代

之任何首都，皆有過之而無不及。對此

聖經上雖僅一點即過（列上22:39 ），但

近代考古學則為此予以證實。他雖然是

一位大政治、軍事及經濟家，但在以民

宗教上的熱誠幾等於零。非但容忍妻子

依則貝耳敬拜巳耳邪神，且在撤瑪黎雅

li;巴耳建築廟宇，親自頂香禮拜，故為

聖經所不齒（列上 16:30-33 ）。最後，

當他聯合南國猶大王約沙法特向阿蘭作

戰時，為暗箭所傷，死於戰場，時在公

元前 852 年（列上 22: 1-40) 

1007 阿啥雅

Achaia 

原為希臘北部的一洲，公元前 146

年被劃為羅馬行省，包括希臘的北、中

部及附近一些島嶼，其京城是格林多。

保祿在此創立了基督的教會，福音也傳

遍了阿哈雅全省各地（得前 1 :7,8 ）。聖

保祿在其第二次及第三次出外傳教時，

曾途經阿哈雅，且極力讚揚此區教友們

的慷慨大方，捐助耶京貧窮的教會。在

保祿的兩次行程之間，有阿頗羅來此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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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宗 18:27 ）。公元 5 45 年間，阿哈

雅劃歸與馬其頓省。羅馬皇帝喀勞狄執

政時（ 41-54 ），阿哈雅由總督來管理。

尼祿在位時，於67年准其獨立自治（參

見宗 18: 12,27 ﹔ 19:21 ﹔羅 15:26 等）。

1008 間I裕、內
l’可冒 ~A

Ahaz Achaz 

此名在舊約中，屢以簡短的方式出

現，原名當為約阿哈次，意謂「上主摟

取」

阿哈次是南國猶大的君王（ 735-

715 ），約堂的見子及繼位者。他的外

交政策完全傾向於亞述。當時埃及哀

弱，亞述征服鄰國，百戰百勝，國勢日

強，成為中東的大國。大馬士革的勒斤

王及北國以色列的默納但王，都向亞述

稱臣進貢。 734 年，各國不甘於亞述的

踩繭，乃由大馬士革起而組織反亞述聯

盟，參加者除大馬士革、以色列外，尚

有排尼基人及培肋舍特人。此聯盟亦逼

迫猶大國加入，但完全失敗，因此，引

起了著名的敘利亞厄弗辣因之戰。聯軍

圍困耶京，情勢非常緊急。依撤意亞先

知乘機勸阿哈次王依恃上主，王卻派人

求救於亞述王提革拉特丕肋色爾三世，

甘願向亞述王繳納豐厚的貢物，甚至將

上主的聖殿和君王府庫裡所財藏的金銀

財寶，完全交出，以換取亞述的救兵，

終免於難。當亞述王打敗聯軍佔據了大

馬士革時，乃召見阿哈次，猶大國遂正

式臣服於亞述。

阿哈次是猶大圈中最壞的國王之

一，為人輕浮，無信而又迷信，是個宗

教混合主義的崇拜者（參閱列下時，編

下 28﹔及依 7 ）。聖經上對他的批評非

常不滿。他不只自己敬拜了邪神，且在

耶京聖殿中按罩了邪神的祭台，令人民

敬拜，以取悅於亞述王。在以民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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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一位標準的無信仰的君王，與其

子希則克雅王則完全相反。

1009 阿希加

Ahikar, Achiacharus 

根據多 1:21,22 ﹔ 2: 10; l 1: 18，剖，

阿希加（拉丁通行本只在 11 :20 ，作：

阿基放爾）是托彼特的兄弟哈納耳之

子，且在亞述的二位國王散乃黑黎布和

厄撒哈冬時代，擔任過總理職務。這位

阿希加是在古時東方、埃及、希臘等國

中，一部很普遍的小說的主角。小說的

內容是描繪他在亞述帝國內，當過掌璽

及理財大臣。為了他沒有子女，他便收

養了他的佳子納丁（Nadin ）作為義子，
解囊撫養他，諸多善言訓導他。但喪心

病狂的納丁，不但不知圖報，反運用反

問計，謀害自己的養父，將他囚在獄

中，並且唆使國王把他判處死刑。那好

心的創子手，鑒於以前受過他的許多恩

惠，就不忍行刑，將他藏匿起來。後來

國王招天下賢士，欲為埃及王建築空中

堡壘時，沒有人能勝任其事，於是國王

才翻然悔恨害了天下最賢能的阿希加。

此時創子手便把阿希加領到國王前，國

玉立時復回他的原職：但納丁聽了阿希

加的教訓後，慚愧萬分，就氣死了。

這是智者阿希加故事的模概。這故

事似乎不是狹義的歷史，但若說它純是

一部小說，卻也許太過﹔因這故事是具

有一個歷史性的核心的。關於故事的出

處，學者們意見頗不一致。較為可信

的，是認為它出於波斯或巴比倫。無論

本書出於何處，我們應承認多俾亞傳內

所提的阿希加與此書的主角阿希加乃屬

同一人﹔我們也應肯定多內提到的阿希

加的地方，都是源出正本，因為在各種

權威的譯本內，都保存著這些暗示。事

既如此，人們不禁要問：是多的作者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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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智者阿希加的作者呢？抑反過來說，

是智者阿希加的作者追隨多一書呢？筆

者以為智者阿希加的故事在多寫著以

前，早已問世了，很可能是多之作者撇

開智者阿希加這本書不顱，而只根據智

者阿希加口傳的故事，而自行記述其

事。有的說，在多內提起或暗引阿希加

的地方，並非出於原來作者的手筆，而

是由一個較晚的編輯者所插入。我認為

那是可能的﹔但如要證明不誤，根本是

無證可稽的。事實上，阿希3日在多的故

事內，並沒有甚麼重要的分量，若把這

些資料刪去，亦無礙多的故事的本質。

綜合以上所述，我們也許可說：由這兩

本書的許多不同的抄本看來，可以證明

二書在紀元前六世紀時，已經傳佈甚廣

了﹔而二書的不同處，可能是由口傳而

來，當然在口述中，又加了一些各種不

同的成分，倒也不足為奇，只要事實的

核心沒有變更，那就可說事不離實了。

見 488 多俾亞傳、 I 86 厄肋喬廷草紙文

牛
1 

1010 阿希雅

Ahijah, Ahia 

人名意謂「上主是我的兄弟」’或

「我的朋友是上主」。在聖經上有八位

名叫阿希雅的，即．

(1) 本雅明支派的人，貝拉的兒子
（編上 8:7 ，注意：在該章四節，

他也名叫阿屬亞）

(2) 耶辣默耳的兒子（編上 2:25 ）。

(3) 撒烏耳時代的一位司祭，他是阿

希突布的兒子（撒上 14:3,18)

(4) 撒羅滿的一位書記（列上 4:3 ）。

(5) 君王巳厄沙的父親（列上 1 5 : 

27) 

(6) 達味的一位英雄（編上 11 :36 ）。

(7) 猶太人民的一個首領（厄下 l 0: 

27) 

(8) 史羅的一位先知，與撒羅滿同時

代，他以象徵行為 撕裂自己

的新衣，並以神論，向雅洛貝罕

預言他要治理以民的十個支派，

並且向他應許天主的保護，祇要

他如達味一般去遵守天主的法律

（列上 l 1 :29,40 ）。雅洛貝罕果然

登基作以色列玉，然而未遵行天

主的法律。他的兒子患重病時，

他就派遣他的妻子到老先知那裡

去求間，他孩子生命將如何？阿

希雅認穿了那穿平民服裝的婦人

就是王后，遂向她預言了孩子的

死亡，王室不久之後要遭到天主

的懲罰，民眾將受困難和充軍之

災（列上14:1-20 ）。按編下9：凹，

史羅人阿希雅還寫了一本預言

書，此書和其它的作品便成了編

輯者的材料。

見 2369 撒羅滿、 1992 雅洛貝罕、 367 史

羅。

1011 阿雅隆

Aijalon, Aia/on 

(1) 城名，意思似乎謂「鹿的境域」’

位於耶京西北約二十公里。它的

現在名稱是雅羅（ Yalo ），離阿木

瓦斯（ Amwas ）不遠。這城相當古

老，也即阿瑪爾納文件所提的阿

雅路納（ ANET, p. 488 ）﹔在卡

爾納克殿宇所彤，屬於埃及國的

外邦城池或境域的目錄中，也提

到了此城，叫做「阿雅猶耳奴」

(ANET, pp. 242ff）。它的歷史頗

不簡單。若蘇厄在他的凱旋歌中

提過它（蘇 10: 12 ）﹔在以民進入

客納罕地之後，阿摩黎人仍住在

阿雅隆（民 l :35 ）﹔當若蘇厄給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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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派分劃許地時，阿雅隆原屬 如果阿耳斐和克羅帕同為一人，

於丹，並且被劃為「肋未城」之一 照我們的意見：他是聖母的丈夫

（蘇 19:42 ﹔ 21 :24 ）﹔既然丹支派 若瑟的兄弟，他的妻子名叫瑪利

後來移往北方，阿雅隆就做了厄 亞（若 19:25﹔路24:10 ），二人共

弗辣因支派的肋未城（騙上 6: 有四個兒子：雅各伯、若瑟、西

54 ）﹔後來原因不詳，它竟又做 滿和猶達（瑪 13:55﹔谷 6: 15) 

了本雅明支派的肋未城。編上 8: 這四個見子之中雅各伯和猶達屬

13 記載，阿雅隆居民大概在撤烏 於十二位宗徒集團。
耳時，曾戰勝過加特人民。當時 見 1295 耶穌基督的族譜、 1966 雅各伯、

撤烏耳軍隧追擊培肋舍特人，從 1914 J酋遠。
米格瑪斯追迫到阿雅隆（撒上 14:

31) 
勒哈貝罕曾把此城加以修築設防

1013 阿瑪撒（編下 l 1: 10 ），然而在阿哈次主
時，它又被培肋舍特人佔領去了 Amas a 
（編下 28: 18 ）。在撒羅滿時代，

阿雅隆屬第二區太守管理（列上4: (1) 意謂「上主支持他」’是達咪的姊

9) 妹阿彼蓋耳和依市瑪耳人依特辣

(2) 另一座同名的阿雅隆城，位於則 的兒子（撒下17.泊，編上2: 17) , 

步隆支派北部，在那兒埋葬了厄 大概與阿瑪賽（編上 12:19 ）為同

隆民長（民 12:12 ）一也許此地應讀 一人。在阿貝沙龍叛亂時阿瑪撒

做「厄隆」 大概即是現在的步 擁護了他，而被立為統帥：阿貝

特默廢墟（ Tellelu Butme ），或撤厄 沙龍在厄弗辣因樹林中失敗之

耳巴托弗（ Sahel el Batof) 後，阿氏回歸達味處。達味因為

見 746 貝特局龍、 1362 若蘇厄。 怨憤約阿布殺死自己的兒子阿貝

沙龍，將約阿布革職，有意立阿

瑪撤為總司令。但當舍巴叛亂

1012 阿耳斐
時，王命阿氏三天之內，召集軍

隊去攻擊舍巴。三天過了，阿氏

Alphaeus 尚未回報。當阿彼瑟和約阿布兩

兄弟領命去追趕舍巴時，在基貝

人名，意義不詳。 紅遇見了阿氏，約阿布就如昔日

(1) 肋末，即瑪竇宗徒的父親（谷 2: 殺死了阿貝乃爾（撒下3:27 ），如

14：，路 5:27 D 卷） 今也同樣殺掉了阿瑪撤。此後，

(2) 次雅各伯的父親（瑪 10:3﹔谷 3: 約阿布向北去，平定了舍巴的叛

18﹔路 6:15﹔宗 1: 13 ）。阿耳斐 亂，又獲得了總司令的地位。可

同克羅帕（若 19: 25 ）似乎是一 是，達味對他更為不滿，故在死

人。有的學者以為「克羅帕」乃是 前囑托撤羅滿報復約阿布所流的

阿拉美名字「哈耳巴依」一即阿 無辜者的血﹔撒羅滿果然執行了

耳斐一一種希臘語音的演變﹔ 父親的意旨。見撒下19: 10,11,41: 
但另有一些學者把阿耳斐和克羅 20: 1-23﹔列上 2:5,32 。

帕當作兩人。 (2) 哈德來的兒子阿瑪撤，是一位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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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辣因子民的首領。他同其他的

一些首領，服從先知放德得的勸

告，將敗北的猶大國的俘虜釋放

回國。此事發生於阿哈次為猶大

王年間。見編下 28：卜的。

見 1038 阿貝沙龍、 1265 約阿布、 1008 阿

哈次。

1014 阿瑪竇

Amasai 

(1) 意謂「上主支持了他」’是達味三
十勇士的首領（編上 12: 19 ）﹔可

能與達味的姊妹阿彼蓋耳的兒子阿

瑪撒同為一人。

(2) 一個肋未人，是刻哈特家族厄耳

加納的兒子（編上 6:10,20)

(3) 另一位肋未人，是默辣黎家族，

巴尼的兒子﹔按一些抄卷和譯
本﹒名叫阿瑪賽﹒可是瑪索辣經

文﹛乍舍默爾，思高譯本從此。見

編上 6:31 ° 

141 當約櫃由放貝得冬家送到耶京，

在約櫃之前吹號筒的，有位司祭

名叫阿瑪賽。見編上 15:24 。

(5) 在希則克雅王改革禮儀運動時，

有一位肋末人叫瑪哈特，他的父

親名叫阿瑪賽。見編下 29:12 。

1015 阿默農

Am non 

意謂「忠信者」，他是達味的長

子，生於赫貝龍（撒下 3:2 ），因他強姦

了其異母妹妹塔瑪爾，被阿貝沙龍

塔瑪爾親兄所殺。見撒下 13 。

編上 4: 20 也提起一位名叫阿默農

的，他是史孟的兒子，屬於猶大支派。

1014 - 1018 

1016 阿默蘭

Am ram 

人名，意思是「（天主的）宗族
是高超的」。

(1) 刻哈特的兒子，梅瑟、亞郎及瑪

利亞的父親，他娶了自己的姑母

約草貝得（即刻哈特之妹）為妻

（出 6:20 ），後來這種血親婚姻為

梅瑟法律所禁止（肋 18:12 ）。很
可能就為了這個原因，希臘及拉

I通行本都將「姑母」改譯為「堂

妹」（即叔父之女），這與原文不

合。阿默蘭享年一百三十七歲而

終，是阿默蘭人之鼻祖（出 6:20 ﹔

戶 3: 19,27 ﹔ 26:58,59﹔編上 5:28 ﹔

6:2,3 ; 23:12,13 ; 24:40) 

(2) 是巴尼的子孫之一，其名祇見於
離婚者之名單上，即那些自充軍

地歸來的以民中，有不少同異民

通婚的人，在厄斯德拉的命令下

被迫離婚（厄上 10:34)

1017 阿摩茲
Amoz, Amos 

依撒意亞大先知的父親（依 l : 1 ）。
此名不可與亞毛斯相混，因在巴力斯坦

曾掘出具有此名的印章。

1018 阿納克

Anakim Enacim 

人名，但在聖經上多用於一種民

族，即阿納克的後裔（戶 l 3 ：泣，訝， 33 ﹔

蘇 18:13,14 ），有「長頸人」之意，即是

以民的偵探在進入聖地之前所見的巨

人。他們居於赫貝龍及其附近的山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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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9 1022 

（戶口泣，28,33﹔蘇 15 ：日， 14 ﹔ l 1 :21 ）。

以民聽到這些巨人的消息，曾經十分膽

怯（戶 13:33﹔申 1 :28 ; 2: 10; 9:2) 

稱之為勒法因人（申 2:10,11 ），但終被

以民所敗，其地區被劃分給加肋布（蘇

14:6 15 ; 15:13-19; 21: 11 ﹔民 l : 10 ）。

見 212 巨人。

1019 阿費克

Aphek, Aphec 

城名，意謂「堡壘」或「城碧」

(1) 蘇 12: 1 k 撤上 4:1 ﹔ 29: 1 所記載

的阿費克，位於約培城東北約十

五公里。該城也記載於突特摩息

斯三世（ Thutmosis III ）所征服的

城且的目錄中，其號為六十六。

大黑落德玉在該城廢址上，修建

了安提帕特城（見宗 23: 31 ) 

(2) 蘇 13:4﹔及民 l :31 所記載的阿費

克，位於貝依魯特以北，大概即

是希臘人所稱的阿法卡城

( Aphaka ）。此城以敬禮阿多尼斯

及維那斯而出名﹔君斯坦丁皇帝

禁止這項敬禮，且下令拆毀維那

斯廟宇。此後猶太人及回教徒給

此廢址起名為納爾依巴辣因，即

亞巴郎的湧泉。

(3) 蘇19:30 依幾位學者的意見，

民 l : 3 1 也是一所記載的阿費

克，位於阿協爾支派地域內，在

阿苛城東南，即中世紀的作者所

說勒苛達乃（ R巳cordane ）城。

(4) 列上 20 ﹔26-30﹔列下 13: 17 所提起

的阿費克，位於革乃撤勒湖東邊，

在貝特商通往大馬士革的大道上。

(5) 蘇15:53所提及的阿費克，或在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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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支派領域赫貝龍城西，或在厄

弗辣因領域約培東北。

見 l

1020 阿丕斯

A pis 

八畫

極受埃及人所崇拜的牛神（耶 46:

15 ）。此神埃及文作「Hp」，其形像是

一頭壯牛，且是至上之神仆塔Ptah的象

徵。人們以它為保護埃及的勇士。照一
些學者的意見，當亞郎在曠野中建立金

牛時，不知不覺地順從了前不久所離開

的埃及國的風俗（見出 32)

見 l 442埃及、 774~郎、 1612偶像崇拜。

1021 阿丕約（市場）
Forum of Appius, Forum Appii 

阿丕約市場和三館是古羅馬的驛

站，位於由羅馬南下的交通孔道 阿

丕約大道上，距羅馬約六十五公里左

右。阿丕約大道之所以得名，是為紀念

該路的修建人盲者阿丕約喀勞狄。由阿

丕約南下直至德辣齊納（ Terracina)

修有長約四公里半的運河。由於阿丕約

市場是當時由東方、非洲、意大利南方

至羅馬必經之地，在當時名闆遐遍，是

以聖保蘇在意大利南方頗提約里登陸後

（在該處停留了一週，見宗28:13,14 ），就

來到了阿丕約市場。在該處會見了遠由羅

馬來歡迎他的教友（宗 28: 15) 

1022 阿頗羅

Apollos, Apollo 

(1) 希臘神話中的音樂家及水手們的

主保神祇，在得耳弗斯（ Delfos) 
有他的大廟。

(2) 教會初期的偉大傳教士，在厄弗
所尚未領洗，只聽過洗者若翰門

徒的道理，即開始傳揚耶穌（宗



八畫

18:24-28 ）。是出生於亞歷山大里

亞城的猶太人，學問淵博，口才

出眾，學習教理於阿桂拉夫婦，

後赴格林多傳教，在該處收效之

大，竟可與伯多祿及保祿相比

美，因而生出派系之爭（格前 I:

12 ）。為避免教友之分裂，阿頗

羅返回厄弗所。保祿明認他傳教

的效果及其心地的正直（格前 3:

4 ），並稱之為「兄弟」’要求他
重返格城傳教（格前 16:12 ）。由

鐸 3: 1 3 得知其後去克里特島傳

教，是為最後之消息。

1023 阿頗隆

Apollyon 
見 987 阿巴冬。

1024 阿桂扭

Aquila 

人名，本都地方的猶太人，他同妻

子普黎史拉原居於羅馬，但為喀勞狄皇

帝所放逐。離開羅馬，來到格林多城，

仍操舊業，以製造帳幕~謀生之道。保

祿在二次出外傳教時，抵達格林多，使

客居在其家中，幫助製造帳幕（這是保

祿的手藝）。保祿對夫婦二人非常有好

感（宗 18:1-3 ），當保祿去敘利亞時，

二人曾陪行至厄弗所（宗 l 8: 18,19 ）。
在格前與保祿一向致候格城的教友（格

前16: 19 ），在厄弗所給予阿頗羅宗教教

育（宗 18:26 ），後來好似又返回羅馬居

住，因保祿在致羅馬人書信上曾特別致

按他們（羅 16:3 ）。阿頗羅一保祿宗

徒事業上的競爭者一對於宗教的熱

誠，傳教的心火及道理的熟悉，實應歸

功於阿桂拉夫婦二人。

1023 - 1026 

1025 阿爾農

A「『ion

河流名。聖經上第一次提到阿爾農

河是在戶 21: 日，指明它是摩阿布和阿

摩黎二圓的天然邊界。在蘇 13:16 則是

勒烏本支派的南方邊界。此河即現在的

摩機布谷（ Wadi Mogib ），發源於東方

的敘利亞及阿拉伯曠野，帶冬季之雨

水，經高嶺險峻的山谷，向西流入死

海。在冬春之交的三、四月間，竟能將

每秒鐘兩個立方公尺的水注入死海。在

它的下流三十八公里處有羅馬公路穿
過。此公路建於古時摩阿布王默沙，於

公元前第九世紀所建築的古公路路基之

上。此古公路之建成，已由考古學家所

發現的默沙碑予以證實。在此碑的第二

十六行，國王紀錄自己的功德說：「我

重建了阿洛厄爾，在阿爾農我修築了皇

家公路」。以民主主進入許地，在避過摩

阿布地區之後，曾渡阿爾農河，其渡河

地點似乎應在它的上游曠野區（戶 21:

13) 

1026 阿辣巴﹝荒野l
Arabah Araba 

地名，意即「曠野」或「草原」

故拉丁通行本多譯作荒野、原野、平

原、曠野，意思是指 乾燥地區而

言﹔但若用為固有地名，則是指整個約

但河谷（申4:49﹔蘇 l 1: 16 ; 12: 1 j ; 18: 

18﹔撒下 2:29 ﹔ 4:7﹔列下 25:4﹔耶 39:
4 ; 52: 7 ），或者指阿辣巴海 死海

（申 3: 17 ﹔ 4:49﹔蘇 3: 16 ﹔ 12:3 ﹔列下
14:25 ）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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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7 阿拉伯

Arabia 

地名，阿拉伯是一個很大的半島，

約三百萬平方公且，幾乎自成一個小

洲。位於亞非之間。東有波斯灣，南有

印度洋，西有紅海，成為自然的邊界，

惟有北方在地理及人種方面沒有自然界

線。自古以來即是交通的樞紐。它的人

民很早即在死海及幼發拉的河之間的廣

大地區，自由往來，過著游牧的生活。

阿拉伯半島氣候乾燥炎熱，植物很難生

長，全境幾乎無一條值得提及的河流，

故謀生甚難。此乃何以其居民很早即向

其他地區移徙的原因，格外是向印度、

馬來西亞、蘇門答臘及瓜哇等區域。其

主要食品是讓及駱駝奶及肉。野獸有

豹、獵狗、狐狸、狼﹔家畜有駱駝、

驢、山芋、綿羊、牛、狗、貓﹔鳥類有

駝鳥，鷹及其他猛禽類﹔爬蟲額卻很

多，尤其是蛇及毒蛇，更有踅蜴，種類

尤多。

1. 人文
對阿拉伯的人種，仍有許多未能解

決的難題，這當然與閃族的來源有關。

其民族之發源地，一說是阿拉伯半島，

一說是美索不達米亞，更有人說是東非

洲，莫衷一是。本來考古學者可以給我

們一個相稱的答案，可惜該半島的居民

及政府對考古家處處為難，以致工作至

今無法進展。

在研究阿拉伯人種學時，首先要避

免大家所犯的通病，就是將阿拉伯人同

那些說阿拉伯語言的人混為一談。實際

上，那些散居在阿拉伯半島之外，用阿

拉伯語言的人，大都是混血人種，或根

本不是阿拉伯人，雖然他們自稱是阿拉

伯人，大家也如此公認。如祇以伊拉克

或敘利亞的阿拉伯人作為研究其人文學

的對象，那就根本錯誤了。由許多文件

上，我們知道在公元前 2000 年時代，

564 

八畫

閃族已發明了字母，也知道有閃族向草

原盔的大遷移。但是，此時代的阿拉伯

人則一無所間，至公元前 1000 年左
右，我們才有關於此一民族的確切消息

及資料。創10:21-32述說閃的後代中有

約刻堂，是厄貝爾的兒子，生有兒子數

人。約刻堂相等於阿拉伯人的刻堂﹔約

刻堂數子之名如哈匣瑪委特及舍巴，則

與阿拉伯半島的兩個地名相同。創25章

又有兩個屬阿拉伯種人的家譜：依市瑪

耳是由亞巴郎及撤辣的辦女哈加爾所

生，依的後代中亦有數人之名與其他文

件上所知道的古阿拉伯名相同，如乃巴

約特、刻達爾、杜瑪、瑪薩、特瑪（ 25: 

日， 14 ）。亞巴郎同另一妾刻突辣所生的

兒子中，亦有數人是古阿拉伯文件中所

熟悉的，如米德楊、厄法及舍巴（創25:

1-4 ）。由上述之事實，我們可以得到一

個結論：在這些不同的阿拉伯民族中，

希伯來人似乎最為著名，他們與北方阿

拉伯人的關係更為密切，因為都是亞巴

郎的血親後代﹔與南方約刻堂後裔的阿

拉伯人則較為疏遠。南北兩派系的阿拉

伯人，在生活方式及言語方面都不同，

這可由考古學來證明：並旦南方的文

化、建築、政治各方面，都遠超過北

方。因此，歷代以來，南北發生爭端、

隔聞及互不諒解的史事，比比皆是。至

今黎巴嫩、敘利亞的居民，及其他地區

說阿拉伯語言的人民，仍有格格不入的

現象。

聖經上所提的北方阿拉伯人中，有

販賣若瑟的米德楊人，他們同依市瑪耳

人來往很密性的7 ），與梅瑟（出 2 ）及
基德紅都發生過關係，並且基德紅曾將

他們打敗（民 6﹔ 7 章）。這批米德楊人

先住於阿卡巴灣，後來向北遷移。這些

屬阿拉伯種的米德揚人，按聖經上最早
的描述，帶有很濃厚的現今居在曠野中

貝杜因游牧民族的色彩。

亞述帝國的年鑑上，曾提到阿拉伯

人稱臣納貢的事。此時他們的政治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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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行女皇制，如舍巴的女皇（列上 10:

I ），帕耳米辣的女皇則諾彼雅

(Zenobia ）等。聖經上如則 27﹔依 60 ﹔

及耶 9﹔ 25 ﹔ 49 ，雖亦提及阿拉伯，但
都是些無關緊要的消息。後來屬阿拉伯

種的貝杜因人，大批向猶大移民，擇地

遊牧（編下 17; 21 ﹔ 22 ）﹔尤其在公元

前五世紀，波斯帝國時代，一些阿拉伯

支派竟定居於巴力斯坦，是為猶太人充

軍後重整運動的一大阻礙（厄下去 4﹔

6 ）。這些聖經上所提的阿拉伯人都是

指自死海至幼發拉的河間的敘利亞曠野

中的阿拉伯人而言。

阿拉伯半島的北部多山，山間可種

植農作物，故人多定居，該處且有政府

組織﹔但是中及南部地區，因氣候炎

熱，幾無植物可言，除了少數的綠洲之

外，定居的生活是不可能的，故此幾乎

百份之八十是游牧民族，社會組織以支

派為基礎，支派又由多數的家族而集

成，家族則由前輩某某人出生為依據，

不以地區為界限。從社會生活來說，有

水井的專用權，有固定的墳地。權柄操

在族長手中，他手下有參議員。在這些

阿拉伯游牧民族中，以貝杜因人為最完

整，至今猶存，因他們向無定所，故只

有很古老簡陋的宗教禮儀，無司祭之存

在。神祇方面，除了幾個真正屬於阿拉

伯民族的神外，其他都是閃族共有的神

祇，如阿拉，他可能是古來一神教的遺

跡。過定居生活的阿拉伯人，因有政府

組織，故家族觀念較弱。

2. 語言

阿拉伯語是屬閃語的一種。閃語大

致包括有希伯來、阿拉美、阿拉伯及阿

比西尼亞等語。阿拉伯語原是古時阿拉

伯半島貝杜因遊牧民族的一種土語，在

古中東帝國時代過去之後，才成為文學

著作的工具。它對於研究其他閃語有很

大的幫助，因為它不但在發音，而且在

形態及文法上都保持著閃語的特徵。

1028 - 1029 

1028 阿辣得

舊約中的地名，位於1普大南部的曠

野。歐色彼（ Eusebius ）謂其是一小村

（民 1: 16 ），即現今的阿辣得廢墟，在赫

貝龍之南二十七公里，貝爾舍巴之東三

五公里處。但按舊約的敘述，似是一座

客納竿的王城。它的國王曾打敗以民，

獲得初步的勝利，但終為以民所敗，且

將其人民及城市盡行殺戮毀滅（戶21 ：卜

3 ; 33 :40 ）。在若蘇厄所擊敗的國王名
單上，可能就有這位國玉的名字，或他

的繼位者的名字（蘇 12: 14) 

1029 阿撒耳

Asahel Asae/ 

意謂「天主製造了」’聖經上有數

人以此為名：
(I) 達昧的外踢，他的姊妹責魯雅的兒

子，約阿布及阿彼瑟的幼弟，以跑

路敏捷而著名，是達昧的衛隊長之

一。在撒烏耳繼承人的爭端上，達

味與阿貝乃爾之士兵互鬥廝殺，阿

貝乃爾敗北而逃，阿撒耳急起直

追，卻被阿貝乃爾所殺，「埋在白

冷他父親的墳墓內」。被稱為達咪

的「三十勇士中的一位i撒下去 12-

23,30﹔ 23:24﹔編上2:16 ﹔ 1 1:26; 27: 

7) 

(2) 奉約沙法特王命，去教導百姓遵守天

主法律的一位肋末人（編下 17:8 ）。

(3) 希則克雅執政時的一位肋末人，

主管看守聖殿的獻儀（編下 3 1 

13) 

(4) 約納堂的父親，厄斯德拉的親
信，會對那些討外方女子為妻的

猶太人表示很不諒解（厄上 1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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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 阿撒夫

意即「天主要去集了」。聖經上以此

為名者如下：

(!) 貝勒基雅之子，肋末人（編上 6:

24,28 ），有權坐在王之右側（編

上25:2 ），是達味及撒羅滿時代的

音樂指揮官，直屬王管轄（編上6:

24 ; 15: 17 ; l 6:4,6,17﹔編下 29:

30﹔厄下 12:46 ），其後代有同樣
的職務，充軍後返回聖地者竟有

148 人（有謂 128 人者，編下 24:

14：，曰： l 3; 35: 15﹔厄上 2:45 ﹔ 3:

10﹔厄下 7:44 等）。善於作詩，

在希則克雅君王時代，「肋末人

用達昧和先見者阿撒夫的詩詞，

讚頌上主」（編下29:30 ），共有 12

篇聖詠以他為作者（詠 50 ﹔ 73-

83) 
(2) 約阿黑的父親。約阿黑是希則克

雅王的史官（列下 l 8: 18,37﹔依

36:3,22) 

1031 阿協爾
Asher, Aser 

意思是「有福氣的」。他是雅各伯

的第八子，自肋阿的牌女齊耳帕所生

（創 30: 13 ），是加得的親兄弟（創 35:

26 ）。他生有四子一女（創46: 17﹔戶26:

44,47﹔編上7:30 ），為阿協爾支派的鼻

祖。聖經上對他的記載雖僅此而己，但

對阿協爾支派的述說卻不少。此一支派

所佔地區在納斐塔里支派之西，治地中

海自加爾默耳之南，北至漆冬城（蘇19:

24-31 ）。事實上這是誇大的說法，因

為很久的時期，阿協爾支派的人不過是

雜居在客納罕人及排尼基人間的住客而

已。客納罕及H~i'尼基才真是沿海岸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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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民 l :31,32 ）。雅各伯及梅瑟對阿

協爾的特別祝福（創 49:26 ﹔ 申 33:

24,25 ），很可能是由於它所居住地方的

先天優勢而來一肥法的沿海平原（民

5: 17) ，及重要的通商口岸。阿協爾與

其他支派的聯繫相當的鬆懈，而它的血

統成份也相當的複雜。這可以解釋﹛可以

它沒有參加對息色辣的戰爭（民 4: 10 ; 
5: 17) 。另一方面，他既然是牌女齊耳

帕之子，很可能與由此脾女而來的其他

六個支派的關係較為密切。新約中的女

先知亞納即出生於此一支派（路2:36 ）。

1032 阿舍辣

Asherah, Ashera 

客納罕地的女神名，屢見於聖經

中。人慣於同阿市托勒特女神混為一

談，實際上並非同一女神。她是巴耳神

的女伴，奉為多產女神。此名有時亦指

女神的象徵而言，是一種木棒、木樁、

木像之物﹔有時亦以整棵樹木來代表此

女神。在聖經上，她是遠離上主的以民

及宗教混合主義者所崇拜的對象，亦是

獲教先知及宗教改革的君王所極力攻擊
的目標。遠在出谷紀時代即有應破壞此

神像的命令（出 34: 13 ），更禁止樹立此

神像（申 16:21 ）。但在民長時代，這種

邪神的敬禮似乎已遍傳民間（民主7 ）。

上主命基德紅拆毀其父在巴耳祭壇邊的

阿舍辣（民 6:25 ）。北國君王雅洛貝罕

首先倡導阿舍辣的敬禮（列上 14: 15 ）。

依則貝耳時代，人竟背棄了上主，而敬

巴耳及阿舍辣，服侍此女神的先知竟有

四百之多（列上 18:18,19 ），其流毒之

深可見一斑。雖有宗教上的改革，但未

能完全將之除掉（列下 13:6 ），此乃北國

滅亡之因（米5: 13 ）。在南國此敬禮竟進

入耶京（列上 15:13 ）。默納舍玉，為阿

舍辣在聖賢空中建立了祭壇（列下 2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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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此祭壇在宗教改革時代為約史雅

玉所破壞（列下 23:4,6 ）。耶肋米亞先知

對此神及其敬禮，曾大事攻擊（耶 17: 1 
-l ) ＇由於北國以色列之滅亡，及亞述帝

國對許多小國所用的遷徙政策，非但阿舍

辣女神之名完全絕跡，而且其敬禮之地亦

不復存在﹔此乃何以拉丁通行本慣用「地

方」（樹林，樹木）來代替，或者直接同阿

市托勒特女神混為一談的原因。

1033 阿史噶

Ashima, Asima 

神名。關於此神，只知道它是哈瑪

特人所崇拜的神，並且按希臘文的寫

法，可以推斷是一位女神。古來的解釋

為：（ 1 ）曠野的神，（ 2 ）或天﹛吏，或

魔鬼，（ 3 ）或阿瑪爾納人所崇拜的舍米

刻神，（ 4 ）或北敘利亞人所崇拜的依希

貝神，但都欠妥。

見 l 159 哈瑪特。

1034 阿塔路

Attal us 

小亞細亞的培爾加摩王阿塔路三

世。他同羅馬人有很好的外交關係，事

實上，羅馬的執政者路基約，將帝國致

各屬圓的信件亦特別寄給阿塔路，足以

為實證。信之內容是提及各國不要與猶

太人為難，更不要幫猶太人的敵人來為

非作歹，蓋猶太人自息孟大司祭遣使羅

馬以來，已成了羅馬大帝國的友邦（加

上 15: 16 22) 

1035 阿塔陵

Way of Atharim, 
Via Exp/oratorum 

1033 - 1037 

地名，位於何處不詳，只在戶21: 1 

提及這名字。拉丁通行本譯作「偵探者

的路」。不過近代學者大都用為間有名

詞，即阿塔陵﹔也有學者認為阿塔陵，

即編下 20: 2 所提及哈匣宗塔瑪爾。總

之，是以民進入客納罕地前所經過之

地，是以阿塔陸當在巳力斯坦之南，殆

無問題。

1036 阿左托

Azotus 
見 1065 阿市多得。

1037 阿貝乃爾
Abner 

撤烏耳的統帥（撒上 14:50 ），父名

乃爾，同撤烏耳是族叔兄弟（撒上 l 4: 

51 ）。撒烏耳死後，阿氏乃立撒烏耳之

子依市巴耳為王。不過，一切大權都操

在阿氏手上。之後，阿氏竟奪取撒烏耳

先王所遺下的損妃為妻，其跋區之惰，

可想而知。因按古代思想，凡娶前王妻

室的，即表示他將繼承王位，無怪依市

巴耳對阿氏不滿，而不得不對他予以指

責（撒下3:7 ）。但阿氏一向未曾將依市

巴耳放在眼中，因此勃然大怒，並決意

廢除依市巴耳的王位，將以色列國奉送

與達味，遂先派遣使者，後親赴赫貝龍

與達味商談一切。不料在他離開達味

後，於歸途中，為達味的大將約阿布騙

回赫貝龍城，被約阿布因報他胞弟阿撤

耳之仇，在赫貝龍城門處暗殺了（撒下

3:27 ）。達味對這事非但不贊同，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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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知情。是以事後，當他得知一切

後，不勝悲憤，除以隆重的葬禮，將阿

氏埋葬在赫城外，並在他去世前，囑咐

他的兒子撤羅滿，勿忘就這事對約阿布

予以適當的處罰（列上2:5 ）。阿氏雖不

愧為一代名將，不幸就這樣了結了他的

一生。

見 2144 遠味、 823 依市巴耳。

1038 阿貝沙隆

Absalom 

1. 遑眛第三個兒子
意謂「父是平安」’是達味王的第

三個兒子，為革叔爾王的女兒瑪阿加所

生（撒下3:3﹔編上3:3 ）。他為人聰敏，

姿態莊嚴，卻熱中名譽（撒下 14:25 ﹔

15:1-6 ）。撒下 13-18 ，關於他的敘述，

可屬舊約文學的文藝作品。

因為他的親妹妹塔瑪爾，被他的同

父異母的哥哥，即達昧的長子阿默農所
強姦，阿貝沙隆遂命他的僕人將阿默農

殺死﹔因怕父親震怒遂逃到革叔爾王那

裡（ 13 ）。過了三年，因約阿布與特科

亞一位明智婦女的從中說項，達味始許

阿貝沙隆返回耶路撒冷。又過了三年，

父子二人竟和解了（ 14 ）。哥哥既死，
阿貝沙隆乃圖謀繼父為王，卻怕不得民

心，於是開始使用詭計，騙得民心，繼

而徵兵，謀叛達味﹔終於在赫貝龍宣佈

稱王（ 15:1-12 ）。達味見在耶路撒冷已

無希望，遂匆匆出逃。當時阿貝沙隆進

入京都，並~表明王權已爭奪成功，就

侵佔了達味的後宮（ 16:20-23) 

達味在大難中，因其好友胡瑟對阿

貝沙隆出的反間計，才有時間準備軍隊

作戰（ 17 ）。交戰前，達味吩咐約阿布

和其餘將帥，切不可傷害他兒子的性

命。但當叛軍失敗逃散時，約阿布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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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阿貝沙隆，叫人把屍體丟在樹林中的

一個大坑裡（ 18:1 18 ）。阿貝沙隆生有

三子一女，女兒名叫塔瑪爾（ 14:27),

三個兒子大概都已天折了（ 18:8) 

在列上的：2, 10：，及編下 11 :20 還提

到阿貝沙隆的外孫女瑪阿加，她的父親

是烏黎耳，母親必是塔瑪爾（編下 13:

2 ）。瑪阿加是猶大國阿彼雅王的母

親，阿撒玉的祖母（列上的：2, 10﹔編下

11:20; 13 :2) 

2 另外兩個人物
他們分別是猶大瑪加伯派到敘利亞

元帥里息雅那裡去的使者（加下 1 1 : 

1 7 ）﹔以及瑪塔提雅和約納堂的父親

（加上 l 1:70; 13:11) 

1039 阿彼蓋耳
Abigail 

此名之意是「我的父親〔天主〕歡

欣喜樂〔於我的誕辰〕」。是聖經上兩個

希伯來婦女的名字。

(I) 瑪紅人納巴耳的妻子，納巴耳是

加爾默耳的富人。但為人十分體
吝’不但拒絕了達味的捐助要

求，且對其僕人口出惡言。達味

備好四百士兵正想前往報復，將

其全家殺掉之際，阿彼蓋耳由僕

人得知此事，乃攜帶大批禮品，

往見達味，請求原諒其夫之無

禮，誓許以後必將盡力幫助，達

味深為感動，於是調兵他往。不

幾天後，納巴耳忽然死去，達味

遂娶阿彼蓋耳為妻（撒上 25:2-

42) 

(2) 葉瑟（原文作納哈士）的女兒，達

昧的姊妹，與依特辣（原文作耶

特爾）結婚（撒下 17:25﹔參閱福

上 2: 16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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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 阿彼烏得
Abiud 

根據瑪竇福音，阿彼烏得是則魯巴

貝耳的兒子，厄里雅金的父親（瑪 l

13 ）。此名不見於舊約。

1041 阿彼助乃
Abilene, Abilina 

地名，由其京城阿彼拉而得名，位

於大馬士革西北的安提黎巴嫩區。公元

後 34 至 37 年間，呂撒尼雅作此地的分

封侯（路 3: 1 ）。於 37 年此地與加里肋

亞同屬阿格黎帕一世管轄﹔ 44 至 53 年

間，由羅馬總督統治， 53年又屬阿格黎

帕三世管轄，至其死亡為止。於 100 年

時，此地劃歸於羅為大帝國的敘利亞行

省。

1042 阿彼沙格

Abishag, Abisag 

服侍年老達味王的美麗少女，出生

於叔能村莊。達味逝世後，他的兒子阿

多尼雅謀叛撤羅滿，要求王位，因此，

想娶阿彼沙格為妻，遂為新王撒羅滿所

殺（列上 I :3, 15 ; 2:13-25) 

1043 阿多尼雅
Adonijah, Adonias 

達味自哈基特在赫貝龍所生之子，

排行第四（撒下 3:2,4 ）。達味年老時，

達咪的前三子或己去世，阿多尼雅自認

身為長子應取得王位。當他獲得了大將

1040 1044 

軍約阿布和大司祭厄貝雅塔爾的支持

後，設宴自封為王（列上 1:5-9 ）。天主

既揀選了撤羅滿繼達味為主（撒下7: 12-

15﹔列上 I: 13﹔編上 28:5 ），先知納堂

便與撤羅滿之母同到王前請命，王遂立

撒羅滿為玉。阿多尼雅害怕被殺，遂跑

到會幕內，抱住祭壇的角（出 2 I : 

13,14 ），獲得饒命（列上 l :5 53 ）。達

味死後，阿多尼雅因請求與達味伴宿以

身溫暖老主的叔能女子阿彼沙格吉普妻，

獲罪撤羅滿（列上 2:13-22﹔參見撒下

16:21,22 ）﹔撒羅滿遂派貝納雅去將他

殺死（列上 2:25)

1044 阿格黎帕

Herod Agrippa, Herodes Agrippa 

新約提及的猶太君王名叫黑落德阿

格黎帕的有兩位，即黑落德阿格黎帕一

世和黑落德阿格黎帕三世，這兩位原為

父子，今分述如後。
阿格黎帕一體是大黑落德王的兒子

阿黎斯托步羅的兒子，他的母親是貝勒

尼切，生於公元前 10 年，死於公元 44

年。尚未滿六歲，就被送往羅馬接受教

育，在那裡漸漸長大，與貴族往來，與

王室結交，加里古拉，羅馬未來的君

玉，也成了他的朋友。他生活放蕩，揮

霍無度，常向人借貸，而從不償還，曾

幾度債主齊來索債，他一時毫無辦法，

竟然蓄意自盡，賴舅父一一也是他的叔

父黑落德安提帕的援助，回來住在他府

內，委派他做提庇黎雅市場的監督。不

久以後，與安提帕發生爭論，跑到安提

約基雅，要求羅馬總督援助。後又與羅

馬總督幾次發生衝突，不得己再去了羅

馬，仍如前生活荒唐放蕩，債台日日高

築，言談又不自知檢點，引起皇帝不

滿，遂令他入獄。六個月後，提庇留逝

世，他的好友加里古拉果如他所說，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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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7年，登極繼位為王。他不但釋放

了他，而且封他為王，管理斐理伯和呂

撒尼雅。公元39年，他又獲得了被撤職

充軍安提帕的土地，安提帕之所以被撤

職充軍，還是他在好友皇帝前控告他企

圖反叛所致。後二年，加里古拉被人刺

殺，繼位為主的是喀勞狄。由於他擁護

喀氏，喀氏遂將猶太和撤瑪黎雅劃歸他

管。這樣，他管的士地幾乎與他祖父所

管的一樣大﹔且由羅馬取得了「督撫榮

銜」（ Dignitas Proconsularis ） 。

狡獨的阿格黎帕一世一做了猶太人

的君王，就表現自己是個熱心遵守梅瑟

法律的人，獻祭，給聖殿進貢，與法利

塞黨勾結，企圖爭取猶太人的信服：進

而迫害新興的基督教會，乘機謀殺了雅

各伯宗徒，再設法拘捕了宗徒長怕多

祿，到時也將他除掉，見宗 12: 1-19 及

若瑟夫猶太古史（ Ant. Jud. XIX 8, 2 ）。

公元44年，在凱撒勒雅參加盛會之際，

莽然暴病身亡，享年54歲，生了一男三

女，男即是阿格黎帕二世﹔三女中有二

女見載於新約，即得魯息拉（宗 24:24)

和貝勒尼切（宗 25 ：日，30)
阿格黎帕三世和他父親阿格黎帕一

世一樣，年幼即在羅馬接受教育。生於

公元27年，比貝勒尼切大一歲。他的全
名字是馬爾谷﹒猶里約﹒阿格黎帕﹒黑

落德（ Marcus Julius Agrippa 

Hero des ）。他父親死時，他正在羅

馬，尚只有16歲。喀勞狄見他太年輕，

遂聽從一些參議的建議，仍留他在羅

馬，命敘利亞督導使代理政務，另於猶

太本省委任總督，在敘利亞督導使權

下，治理尋常政務。這樣，喀勞狄從新

建立了奧吉斯都於公元六年被創，延至

41 年的總督制度。公元 50 年，他的伯

父卡爾齊斯黑落德逝世，喀勞狄就令阿

氏繼他伯父位，管理其所轄地區，並命

他監督聖殿行政，及享有廢立大司祭的

權柄。 53年，又委任他管理斐理伯和呂

撒尼雅所轄的土地，這樣比他先接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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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伯父的士地就更大了，因而受封為

王。 55年，后祿皇帝又將在加里肋亞的

提庇黎雅和塔黎切阿城，以及在培勒雅

的猶里雅城與其所屬地區，劃歸他管

理﹔這樣，他統治的地區，雖不及他的

父親，卻也不算小了。

他的政策可說是一面倒的政策，較

他的父親更為積極趨奉羅馬人，除少年

在羅馬時，曾兩三次援助了猶太人外，

在政期間，只圖求羅馬人的利益，以至
在公元 66 年至 70 年，羅馬大軍壓境，

攻擊耶路撒冷時，他竟與羅馬人合作，

攻擊自己的同胞。他的宗教生活，可說

沒有﹔他的私生活，更不是一個「涅」

字可以道盡的，他竟與自己的胞妹結為

夫妻（宗 26 ）。這種荒唐的生活，不但

刺傷了猶太人的心，就連當時夠淫亂的

外教人，也為之不齒。晚年曾協助若瑟

夫編著猶太戰爭，其餘的事蹟則無從稽

考。這位猶太最後的君王於公元 100 年

左右逝世，猶太人從此到處漂流，成為

無國可歸的民族，直至 1948年5 月，才

成立新興以色列國，實行民主政體。

參閱宗 25: 13-26:32 及思高出版福
音新約時代歷史總論第二章，二。

1045 阿革波蘭

Akbor Achobor 

人名，即謂「膳鼠」。

(1) 厄東君王，巴耳哈南的父親（創

36:38﹔編上 l :49) 

(2) 約史雅君王的臣f羹，米加的兒子

（列下 22:13,14)

在編下34:20 ，名叫阿貝冬和在耶

26:22 ; 36: 12所提的阿革波爾，也
是指的同一人，即米加的兒子，

約史雅王的臣僕。

見 1276 約史雅、 440 申命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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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6 阿哈齊雅

Ahaziah, Ochozias 

聖經上兩位國王的名字，意謂「上

主摟取了」。

1. 猶大國王（公元前 841 年）
約蘭王及阿塔里雅的兒子（列下 8:

26 ），亦名約阿哈次（編下 2l:17 ）。他

本為國王最年幼之子，但因家兄皆巳戰

死於培肋舍特及阿拉伯人之手（編下21:

17 ），故21歲時登極為王（列下8:26 ）﹔

但為期甚短，不及一年便被耶胡所殺

（列下 9:27-29 ）。深受其母阿塔里雅惡

表的影響，「行了上主視為惡的事」（編

下 22汀，4 ）。受母親之態意與北國國王
耶為蘭聯合抗拒大馬士革王哈匣耳（編

下 22:5 ），但戰運不濟，耶昌蘭身負重

傷，正當阿哈齊雅前往探傷之際（列下

8 ：凹， 9: 16 ），北國大將耶胡受厄里奧

先知之助（列上21:21 ），起而叛變，先

後將南北兩國的君王殺死（列下 9:21-

27 ），自己稱王於北國（列下9:1-13 ）。
阿哈齊雅受傷於撒瑪黎雅，負傷逃至默

基多，終於重傷不治，死於該城（列下

9:27 ），屍體被運往耶京埋葬（編下22:

5-9 ）。因國王死於少壯之年，子前司皆尚

年幼，其野心勃勃的母親阿塔里雅，乃

乘機強行垂簾聽政（列下 l I: 1,2 ），造

成猶大王國的流血內戰（列下 l 1: 

15,16) 

2. 北圖以色列君王

秉政僅兩年（ 853 852 ），是國王阿

哈布之子（列上22:40，口，54 ），卻未提

及他的母親，很可能就是那位外邦女人

依則貝耳﹔與其同時的南國君王為約沙

法特（ 870 848 ，見列上 22:41-51)

隨其父君母后之惡表，敬拜「巴耳」邪
神（列上 22:53,54 ），曾與猶大王聯合

造船於厄茲雍革貝爾海港，但未能起

航，即毀於暴風。阿哈齊雅心有不甘，

本欲另起爐娃，但為約沙法特所拒（列

1046 - 1048 

上 22:48 50﹔編下 20:36,37 ）。其後國

王稍一不慎，跌傷身體，竟甘冒大不諱

派人求問厄刻龍的神巴耳則步布，企圖

痊愈，厄里亞先知受上主之命，嚴聲厲

色責斥其對上主的背信，直言國王將一

病不起，死已在即。國主老羞成怒，對

先知加以拘捕？先知更申前言，預告國

王死期近在眉腫，果為先知言中，不久

逝世（列下 1:2-18)

1047 阿希諾罕

Ahinoam, Achinoam 

人名，即謂「我的兄弟是悅樂」

(!) 阿希瑪茲的女見，撒烏耳的妻子

（撒上 14:50)

(2) 達味的妻子，依次勒耳人﹔達味
娶她約在娶阿彼蓋耳的同一期

間。當達味在赫貝龍登位時，也

將她們兩一齊帶在身邊。她在赫

城為達味生下長子阿默農（撒下去
2 ）。當阿瑪肋克人洗劫漆刻拉格

的達咪的營賽時，阿希諾罕和阿

彼蓋耳都被擴去（撒上30: 1 5) ' 

隨後又被達味追田，且同他一起

回了赫貝龍。

見 1。”阿彼蓋耳、 1015 阿默農。

1048 阿希約爾

Achior 

阿孟人的統帥，意謂「光明的兄

弟」，或「神是我的兄弟」。在教羅斐

乃總攻以色列子民以前，阿希約爾以一

大篇演說，力促亞述軍隊的統帥敷氏考

慮行將進行的事。他曉示教氏與以色列

交戰的條件，不在於自己武力的雄厚，

也不在於以民如何設防，只在於以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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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與天主和好，遵守他的規誠。這番出

於以民敵國元帥口裡的言論，措辭微

妙，引人思維，使人憶起聖斯德望和聖

保祿當猶太人前所發的言論（宗7:2-53 ﹔

13: 16-26 ）。阿希約爾的這番話，其可

視為選民的歷史綱領。由於忠言逆耳，

阿希約爾受了不少凌辱及恐嚇。可是真

神，即「天上之主」卻保護了他，故此

他非僅保存了性命，而且後來也歸依了

以民的宗教，加入了他們的集團，做了

舊約天主的子民。見友5 :5-24 ; 6:1-16; 

13:12-20 ﹔ 14:6﹔參閱申 23:4 等。

見 188 友弟德傳、 983-984 阿孟。

1049 阿刻辣竇﹝阿卡巴特乃l
Akrabbim, Acrabim 
[Akrabattene, Acrabathane] 

阿刻辣賓（戶 34:4 ），又名阿卡巴

特乃（加上5:3 ），即「蜴子丘陵」之意，

位於死海西南角，猶太東南邊境（蘇15:

3﹔民 1 :36) 

1050 阿瑪革冬
A「mageddon, Armagedon 

希伯來文地名。按默 16: 16 三個不

潔的淫神在此地聚集了天下的君王，策
謀向全能的天主挑戰。普通都以為此地

即是古來著名的戰場默基多（民 5: 19 ; 

列下23 :29 ），因其地勢險要，是歷來軍

事必爭之地，使人聯想到它也是使人敗
亡、蒙羞、負恥之地，尤其歷代有數位

君王喪身於此。全能的天主將在這個有

象徵性的默基多，打敗他的敵人﹔他的

全面勝利在默另一地方有所暗示（默19:

17-21 ）。按著名的聖經學家，耶肋米

亞先生的意見：這是一座虛構的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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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座山上書法集了一切相反天主的黑暗勢

力，面對全能天主的聖山（希 1 2 : 

22,24) 

1051 阿瑪爾納（文件）
Amarna 

阿瑪爾納的歷史：阿瑪爾納位於開

羅及路克索爾（ Luxor ）的中間，尼羅河

之右岸。埃及法郎阿默諾菲斯四世（公

元前 1370-1352 年），反其先輩禮拜多
神教的作風而盡力提倡太陽一神教。為

能！頤和自由的進行此宗教改革，遷都至

此，成為新京城。此域有七公里，一公

里半闊。因法郎傾注全力於倡導及研究

惟一神教，致使國事荒廢，國勢日哀，

而引起多人之反感，故終被推翻，由突

堂哈東（ Tutanhaton ）繼位。新法郎乃放

棄此一京城而重回故都底比斯，此一新

城乃被遺忘而自滅。

阿瑪爾納文件：於公元 1887 年在
偶然的機會上，阿瑪爾納的文庫被一當

地農婦所發現。西歐之考古家乃先後在

此挖掘，共掘出了三百七十七個文件，
都是刻在黏土龜片板上的信件。這些都

已出版問世了。它們的內容是埃及法郎

阿默諾菲斯三世及四世與各附庸圓的外

交函件。這對後人研究當時的歷史、地

理、文化、語言、有莫大的幫助。比如

藉文件我們知道，當時國際間的外交語

言是阿加得語，可見當時巴比倫文化影

響之深。並且在信件之旁不時有客納罕

語的注解，這些注解告訴我們希伯來文

並不是以民的固有語言，而是以民進入

客納罕地區之後，採取了當地的語言，

略事修改而成希伯來語。此外，由這批

信件上，我們也可知道當時客納罕地的

政治情形：當時各自據地稱霸，分成無

數的小區域而自稱為王，如比布羅斯

王，貝依魯特玉，提洛王，漆冬王，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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苛王（ Acco ）阿市刻隆王，默基多王，

雅則爾玉，拉基士主，耶路撒冷王等。

相反地，卻沒有提到耶里哥玉，基貝紅

王及舍根王。這一切所謂的客納罕王

國，在政治上雖都屬埃及統治，但實際

上因阿默諾菲斯四世的荒廢政治，專理

宗教而國勢不振，已有不少的小國揭竿

而起，實行叛變，再加上都特人，哈彼

魯人及其他一些外族的入侵客納罕地
區，實際上已使埃及的影響統治力日漸

衰徽，頗有鞭長莫及之感。

1052 阿瑪助克

Amalek Amalee 

意義不詳。阿瑪肋克人似乎是古代

客納罕民族之一，如希威人，阿摩黎人

等，見創 14:7﹔戶24:20 。在戶24:20巴
郎曾說：「阿瑪肋克原是眾民之

首．．．．．．」﹔可是現代學者，大都依創36:

12, 16 認為阿瑪肋克人是厄撒烏的後
裔，而把創 l 4:7 當作編輯者的一種注

解。

阿瑪肋克人住在巴力斯坦以南，大

約從卡德士直到埃及和阿拉伯的邊界

（戶口：29; 14:25﹔撒上 15:7 ），或許就

是因為阿瑪肋克民族所佔領的，或更好

說所遊行的領域是那麼廣大 因為是

個遊牧民族 繞被巴郎稱為「眾民之

首」（戶 24:20)

阿瑪肋克人敵對以民，勝過其他的

鄰近民族。當以民出離埃及，到了西乃

山旁的勒非丁地，阿瑪肋克人突然襲擊

了以民的後衛。從那時起，上主吩咐以

色列要把阿瑪肋克完全毀滅（出 17:

8.16﹔申 25:17,19 ）。也許因阿瑪肋克

人聽到上主對他們所規定的毀滅律，他

們對以民的憎恨一天比一天更深，見戶

14:39’的。在民長時代，他們與米德楊

人、摩阿布人聯盟，屢次侵奪以民的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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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民 3: 12, 13 ﹔ 6汀， 36 ﹔ 7: 1 2 ; 10: 

12 ）。最後撒烏耳和達味執行了天主對

阿瑪肋克所指定的毀滅律，將阿族幾乎

完全消滅（撒上 15 ﹔ 27:8 ﹔ 30:17,18) ' 

剩餘的阿瑪肋克人逃入色依爾山。到希

則克雅為王時，有五百西默盎支派的人

到色依爾山區去，毀滅了剩餘的阿瑪肋

克人（編上4:41-43 ）。這樣，巴郎的神

諭：「阿瑪肋克原是眾民之首，但他的

結局是永遠的毀滅」就完全實現了。

見 2514 應毀滅之物、 i 191 客納罕。

1053 阿瑪責雅

Amaziah Amasias 

人名，意思是「上主是堅強的」

1. 猶大王（公元前 796-781 ? ) 
同時在北國為王者是耶葛阿士及雅

洛貝罕二世（列下 14: 1,2 ）。他登極後

第一件事，便是報殺父之仇，但是按照

梅瑟的法律留下了犯人之後代，末將之

完全斬草除根（列下 14:5,6﹔見申 24:

16 ）。聖經上稱之為好人，可惜沒有嚴

禁百姓敬拜邪神的惡行（列下 14汀，4 ）。

他繼位之初，國勢衰弱，於是重整軍備

（編下25:5 ）。其後與厄東人作戰，大獲

勝利，收回失地及開放港口，作為商業

用途，以園富國強兵。可惜竟不聽先知

的苦諜，吸收了厄東人的邪神敬禮（編

下25:14-16 ），更乘勝向北圓的耶昂阿

士挑戰。此時北國的黃金時代，業已開

始，正在國富軍強之際，結果阿瑪責雅

大敗，並在貝特舍默士被生擒。耶京聖

殿之財寶亦盡被劫掠，耶京的北城牆，

大部份被破壞，又有許多人質被榜往北

國（列下 14:11-14 ）。南國雖已變成北

國的手下敗將，仍能恢復王位，但圍內

臣民對阿瑪責雅的信心和敬意己喪失淨

盡。大概在司祭及官員策劃之下，謀圖

叛變，國王祇有逃走至拉基士避難。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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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4 - 1055 

是劫數難逃，終在彼處，搗亂黨所殺，

並將之相稱地予以埋葬（見列下 14: 1-

21 ﹔編下 25:1-28 ）。

2. 北國貝特耳司祭

曾在雅洛貝罕二世前，控告亞毛斯

先知叛國之罪，將之自大殿趕出，並驅

逐出境。先知抗議此舉，而預言司祭之

妻必在城市賣淫，于女喪身刀下，田地
被人瓜分及其本人將死於不潔之地（亞
7:10 17) 

1054 阿摩黎人

Amorites, Amorrhaei 

民族名，意義不詳。他們是在以民

之前，散居於客納罕地的民族之一。在

民族名單上（創 10:16 ），同其他部落列

於客納罕子民中，視為含的後代。但這

種排列是以地理而非以人種為依據的。

他們居住在死海附近的哈匣宗塔瑪爾區

（創 14:7 ）及瑪默勒橡樹區。亞巴郎的一

位盟友即是阿摩黎人（創 14: 13 ）。舍根

也被稱為阿摩黎人城（創刊：22 ）。他們

在巴力斯坦東部的一座城被以民所佔據

（戶 21 :21 等）。在西方他們住在山區而

客納罕人則居於海邊及約但盆地（戶口：

29 ）。若蘇厄時代，在西巴力斯坦的一

切閻王幾乎全都是阿摩黎人（蘇5: 1 ）。
在基貝紅被若蘇厄打敗的那五個聯盟王

子亦是阿摩黎人（蘇 10: 1 11 ）。他們曾
強迫丹的子孫困居山區，不讓他們下到

平原（民 1 :34,35 ）。由這些聖經上的記

載，我們可以確定阿摩黎人幾乎散居在

整個客納罕地區﹔但是他們向客納罕的

關係，我們卻模糊不清。有不少的人為

解決這一難題謂：客納罕人及阿摩黎人

原來就是一個民族，只是雅威文件稱之

為阿摩黎人，而厄羅音文件稱之為客納

罕人而已！但這祇是一種避重就輕的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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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不能根本解決問題。

聖經之外的文件告訴我們：他們是

一種屬於閃族的民族。在公元前 3000

年前的埃及碑坊上已見到他們的名字﹔

在美索不達米亞的文件上，稱他們為阿

慕魯（ Amurru ），是遊牧民族，在今日

帕耳米辣（ Palmira ）的西北地區，漸向

美奈不達米亞的農業區滲透侵入，終竟

佔領了巴比倫。且在公元前 1830 年左

右建立了王朝，創立人名穌慕阿步

( Sumu-Abu ），大名赫赫的哈慕辣彼即

屬此一王朝。另一王朝的創立則是在幼

發拉的河中游的西岸，其勢力擴展至西

方的阿肋頗（敘利亞） (Aleppo ）以及以
民末佔領以前的客納罕地區。但是這些

王朝除客納罕地區外，都被另一野蠻民

族戰勝而消滅，時在公元前 1780 年左

右。以民的前輩中一定混有阿摩黎人的

血脈無疑，但舊約只一次提及這種混合

說：「你的父親是阿！擎黎人」（則 16:
3 ），而且是指耶京而言。

1055 阿納尼雅
Hananiah, Ananias 

意謂「天主是慈祥憐憫的」’聖經

上以此為名者，有五人，今略述如下：
(I) 托彼特願意知道，要陪同他兒子

上路的辣法耳天使的家族身世，

天使乃偽稱自己名叫阿區黎雅是

阿納尼雅之子。阿納尼雅是他所

熟悉的（多 5:13,14 ）。如果我們

以象徵之意義來講，則天使之語

屬實，他是阿匣黎雅（意即上主

的助佑），是阿納尼雅之子（即慈

祥憐憫的天主的兒子）（見約 l :6; 

2: 1 ﹔詠 89:7)

(2) 一位初期教會的信徒，與其妻撒

斐辣欺騙聖神，犯j賣聖之罪，而

以死贖己罪者（宗 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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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大馬士革城初期教會的一位信 距阿左托不遠的地方，將之擊敗

友，曾給保祿覆手，告訴他分外 （加上 10:69-89)

蒙受天主揀選（宗 9:10-19 ）﹔其

後保1祿公開稱讚他的聖德（宗 22:

12) 
1057 阿爾特米﹝狄雅納l(4) 耶京的大司祭（公元47-59 ），在

公會議前，令人打保祿的嘴，保 Artemis [Diana] 
而最咒其是「粉白的牆」（宗 23 :2-

5 ），他更在總督斐理斯前，控告 女神，其名原意不詳。在希臘及羅

保祿（宗 24: 1 9 ）。終於 66 年的 馬帝國時代，是甚受人崇拜的女神，尤

9 月間，因其殘忍無道，視財如 其在厄弗所城。但她的起源卻在希臘時

命，又是羅馬人的朋友 賣國 代之前，由亞洲傳入，原來是賜福母親

者，而被熱誠派黨人所暗殺。 的多產女神，主管繁痘豐收，而希臘卻

(5) 友弟德的前輩中，亦有一人名叫 將之變成童貞女神，及太陽神（ Apollo)

阿納尼雅（友 8: 1) 之妹，由此二者常在一齊出現。她亦是

女童及女青年人的主保，同時是吉凶並

施的女神。是由數個古東方女神演變出

1056 阿頗羅尼
來的。厄弗所的阿爾特米十分相似排尼

基人的阿市托勒特女神，在其圓形態像

Apollonius 上有顯著的多產象徵 上半身滿是乳

房，下半身飾以走獸及花果。厄弗所人

是三個敘利亞人名： 將厄城的豐收歸功於她。在厄城有她的

(1) 默乃斯太的兒子：切肋敘利亞和 莊嚴大殿，其建築歷一百二十五年之

蜘尼基的總督（加下 4:4 ），任職 久，當時被視為世界七大名勝之一。公

於色宴苛四世非羅帕托爾朝代 元前 356 年被想一舉成名的厄洛斯特辣

(187-175 ）。他曾唆使赫略多洛 托（ Erostrato ）放火焚毀，於亞歷山大

執行沒收聖殿的財寶（加下 3:4- 皇帝時代重建，在保祿傳教時代仍然存

7 ）。安提約古四世委他為代表， 在，每年在四、五月舉行慶祝她的大

參加埃及王仆托肋米非羅默托的 典，中東各國人民齊集此地，向她頂香

登極大典（加下 4:21,24 ）。那位 禮拜，並有淫蕩的狂歡作樂。當地的匠

在耶京殘殺百姓，破壞宗教的阿 人製造此女神的銀龜，賣給朝聖的人

頗羅尼，也就是他（加上 l :29-35 ; 群，大獲利益（宗 19:24 ）。這批匠人怕

2日下 5：日，26 ）。他於公元前 166 ﹛呆祿的宣講會影響自己的商業，乃聯合

年被猶大瑪加伯打敗而陣亡（加 暴動，將保祿逐出厄弗所城（宗 19:23-

上 3: 10 12 ）。 20: 1 ）。

(2) 革納約的兒子。在安提約古五世
為王時，作猶太地區的總督，給

與猶太人不少的麻煩，致使猶大

1058 阿辣辣特（山）瑪加伯出而干涉，進兵懲罰約培

及雅木尼雅城（加下 12:2) Ararat 
(3) 在德默特琉二世時，被任為切肋

敘利亞的總督及大將。約納堂在 聖經上共五次提及此名，其中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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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地區而言（列下 19:37﹔依 37:38;

耶 51:27) ' （見阿辣辣特〔地方名〕或
亞美尼亞條），兩次指山脈而言。因了

對聖經文詞的誤解，大都以為是指一座

有此名之高山而言。其實不然，聖經原

文之哈勒阿辣辣特山（多數），是籠統

地指亞美尼亞的一切大山脈而言，而非

專指一座高山或山峰而言。正因此誤

解，所以在本世紀中，曾有過數次的可

笑的探險隊出發，在這山脈的不同山嶺

上企圖找尋諾厄的方舟。最後一次是在

1952年，由黎葵爾（ M. T. de Riquer ）帶

隊前往，但毫無所獲，敗興而歸。

見 1240 洪水。

1059 阿辣烏納

Araunah, Areuna 
見 1725 殼爾難。

1060 阿洛厄爾

Aro er 

意謂「杜松樹林」。是聖經上的三

座城名。

1. 摩阿布的城市

靠近阿爾農深谷的北邊。大約在打

敗息、紅之後，此城亦陷於以民之手（申

2:36 ; 3: 12 ﹔ 4:48﹔蘇 12:2 ）。勒烏本

支派分得了此城（蘇 13:9﹔見編上 5:

8 ），但為加得支派所重建（戶口：34 ）。
是以民領土的邊界城，這昧的戶口

調查，即由此城開始（撒下 24:5 ）。雖

數世紀以來一向被視為以民的屬城（民

11 :36 ），但它的歷史演變很難確定。在

摩阿布國王默沙時代（ 850年左右），此

城必屬摩阿布無疑，困在默沙碑文第26

行上寫著「我（默沙王）重建了阿洛厄

爾．．．．．．」，而此碑文所載都與歷史相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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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這是考古及歷史學家所公認的。此

城是當時大馬士革及培特辣之間的必經

之地，故亦為軍事要塞。即今日之阿辣

依爾廢址。

2 阿孟人的城市
為以民所佔而被劃分給加得支派

（蘇 13:25 ）。依弗大曾在此地打敗阿孟

人（民 l 1 :26,33 ）。但它確實位於何處，
則不得而知，可能在阿曼（現約但首

都）附近，因蘇 13:25 說它在辣巴的對

面。

3. 乃革布地方的城市
被列於1首大境內的城目中（蘇 15:

2 2 ），與達味保持了良好的外交關係

（撒上 30:28 ）。達味將士中的兩位：沙

瑪和耶厄耳，可能即出身此地（編上 11:

44 ）。它是古時的重鎮，在阿瑪爾納的

瓦片文件上，即有此城名的記載。

1061 阿黎約客

Ario ch 

人名，是厄拉撒爾王，他也是攻打

索多瑪和哈摩辣等五域的聯軍之一（見

創 14:1,8,9 ）。拉丁通行本譯為本都王

(Rex Ponti ） 。在瑪黎出士文物中，也

載有他的名字，作“Arriwuk”，其他不

詳。又達2: 14巴比倫王拿步高的衛隊長

也叫作阿黎約客。他曾引達尼爾先知講

見君王，為君王解夢（見達2:24,25 ）。

1062 阿法撒得
Arphaxad 

見 1082 阿帕革沙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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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3 阿斯摩太
Asmodeus, Asmodaeus 

是民間傳說的惡神。按多俾亞傳的

記載，他曾先後將辣古耳女兒撤辣的七

個丈夫殺死（多3 :8 ），辣法耳天使教給

年青的多俾亞驅魔的方法，以救自己的

未婚妻一一撤辣，即是將在底格里斯河

畔捕捉的魚的肝及心，放在香爐的火炭

上燒，所發之氣味，可使惡神驚惶而逃

（多 6:24,8,17 ）。辣法耳天使更親自追

趕惡神，將他擱在埃及的曠野中（多 8:

3 ）。有人以為阿斯摩太與波斯人所傳
說的惡神之一，厄市瑪達瓦（ Eshma
dawa ）同為一神，但此說不確。他更不

是聖經上那位毀滅的使者（撒下 24:

16) 

1064 阿斯摩乃（王朝）
Hasmonaeans Hasmonaei 

所謂阿斯摩乃王朝，乃是猶太作者

對瑪加伯弟兄的後代所建立的王朝的稱

呼，其闊的君王有若望依爾卡諾、阿黎

斯托步羅第一世、亞歷山大雅乃烏斯、

亞歷山大辣女玉、阿黎斯托步羅二世。

它所包括的年代是自公元前 135 年始，

至公元前63年龐培攻佔耶京之後，將巴

力斯坦劃入敘利亞行省為止，先後共70

餘年。
「阿斯摩乃」一名的來源，其說不

一：有人謂來自字之本意，即「崇高、

顯貴」或「首領」之意﹔有人則謂是因

瑪塔提雅（瑪加伯兄弟之父）的祖父名

息孟阿斯摩乃而然﹔至今仍無確切的答

案。

見 816 若望依爾卡謠、 1094 阿黎斯托步

雞、 792亞歷山大雅乃烏斯、 791 亞歷山大辣女

王及年表（九）

1063 1066 

1065 阿市多得﹝阿左托﹞
Ashdod [Azotus] 

城名，阿市多得j原於希伯來文，希

臘文稱之為阿左托，現在名叫厄斯杜

得，位於迦薩東北約三十三公里， E巨地

中海僅五公里，原是阿納克人之居地

（蘇 l 1 :22 ）。公元前十二世紀落入培肋
舍特人的手，成為五聯邦之一的首都，

因交通便利，地形有戰略價值，成為重

鎮，建有達貢廟。昔日以民敗北後，他

們的約櫃曾被人放入此廟中，作為勝利

的標誌（撒上 5: 1-8) 

阿市多得雖先後被亞述人及埃及人
所佔領，並強迫進貢納稅，但直至瑪加

伯時代，從未被以色列人所攻克﹔直至

公元前二世紀，才被猶大（加上5:68 ）、

約納堂（加上 10:84 ﹔ 1 1 :4 ）及若望（加

上 l 6: 10 ）攻破，而盡行毀壞。公元前

63年，成為自由城，劃歸敘利亞行省。

教會初興時，斐理伯孰事曾在此地傳佈

福音（宗 8:40)

1066 阿市刻隆

Ashkelon, Ascalon 

此城位於地中海沿岸（耶 47:7)

迦薩之北三十公里處。公元前 2000 年

已是客納罕人的一座重鎮，後被埃及所
佔領，是埃及入侵敘利亞的軍事重地。

曾一度自由獨立，但辣默色斯二世復將

它克復。公元前 1200 年左右，此城為

培肋舍特人所佔領，直至若蘇厄死前未

能將它攻下（蘇 13:3 ）。大約在民長時

代，此城的屬自治區（民 l : 18; 14:9) , 

如此在撤慕爾及達味時代亦然（撒上 6:

17﹔撒下 1 :20 ）。至亞述玉提革拉特丕

肋色爾三世，才能將之完全征服佔有。

後曾企圖獨立，又於 734 年被散乃黑黎

布打敗， 600 年巴比倫王拿步高將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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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毀滅。其後在波斯人時代屬提洛治

理。亞歷山大建立希臘大帝圓後，先落

入仆托肋米之手，後由色霎苛王安提約
古第三世來管轄。

阿市刻隆自遠古時代就是一切邪神

邪教的匯集處，有埃及的仆塔神

(Ptah ），有阿塔爾加提斯女神，更有
「天后」阿市托勒特（或謂依市塔爾女

神）之敬禮，很可能就是為了這個原

因，先知們多次向它發表神論咒罵（亞

1 :8﹔索 2:4,7﹔耶 25:20 ﹔ 47:5,7﹔匣 9:
5 ）。瑪加伯獨立戰爭時代，約納堂曾

兩次將此城攻下（加上 10:86 ﹔ 11 :60 ); 
但在公元前 104 年阿市刻隆完全獨立自

治，且自鑄錢幣。大黑落德在此大興土

木，修飾擴展，因為黑落德出生此城。
他死後羅馬皇帝奧古斯都將它賜給他的

姊妹撒羅默。英國考古學家曾在此發掘

考察凡四年之久（ 1920 1924) 

1067 阿市塔特

Ashtaroth, Astarthe 
見 1087 阿市托勒特。

1068 阿秀厄洛

Ahasue「us, Assuerus 
見 1068 薛西斯。

1069 阿塔加提

Atargatis 
見 1095 阿塔爾加提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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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 阿塔肋雅

Attalia 

即現今土耳其南部的安塔肋雅城，

是旁非里雅省重要的海港。自古至今它

在商業軍事上，有很大的價值，位於卡

塔辣克特河入海處。此城為培爾加摩的

國王阿塔路二世（公元前 159-138年）所

建。考古家在此所掘出的鬥獸場及錢

幣，大都是羅馬帝國時代的產品。當﹛呆

祿、巴爾納伯及馬爾谷第一次遠行傳教
時，由此海口登陸，再自此地北上赴安

提約基雅。由此而北約三十公里有托魯

斯大山脈（高三千九百一十公尺），綿

延起伏，阻塞去路，可能是馬爾谷此行

半途而廢的原因（宗 13: 13) 

1071 阿塔里雅

Athaliah, Athalia 

人名，意謂「上主顯示了自己的高

貴」’南國猶大王阿哈齊雅的母親，以

色列王放默黎的孫女，阿哈布王的女

兒，猶大王約蘭的妻子（列下 8 : 
16,25,26 ）。憑此婚姻足證當時南北兩

國的關係頗佳。她性格激烈，熱衷於客

納罕文化及宗教。在其夫執政時，及其

子短短的為王期間，都受了她巨大且惡

劣的影響（編下 22汀，4 ）。其子阿哈齊

雅死後，乃奪權自行聽政，將王族後裔

殺絕，惟其孫約阿士得姑母約舍巴挽救

而脫險（列下 l 1: 1,2 ）。約阿士後來得

大可祭和人民擁護，武力推翻王后政

權，成為猶大國王，年僅七歲（編下23:

I l ; 24: I ﹔列下 l I :4, 16 ）。阿塔里雅本

欲抗拒，但為叛黨所殘殺（編下 23: I 

15 ）。她在位凡六年，盡力倡導敬禮巴

耳邪神，在耶京修建巴耳廟（列下 l 1: 

18 ），「將上主殿內的捐獻都用於巴耳」

（編下 24:7)



八畫

1072 阿匣黎雅

Azariah, Azarias 

阿匣黎雅，意謂「上主救助」。聖

經上有此名字者，凡二十六人，今選其

重要者列舉如下：

(I) 納堂之子，撒羅滿十二太守之長

（列上4:5, 7 ）﹔但不知納堂是否是

達咪的見子，抑或是先知納堂。

(2) 區多克的兒子，曾為撒羅滿的大

臣，後繼其父為大司祭（列上 4:

2) 

(3) 約哈南之子，阿瑪黎雅之父（編

上 5：誦，37) ，在約沙法特作猶大

王時，曾被任為大司祭，主管一

切宗教事宜（編下 19: 11) 

(4) 阿瑪責雅之子，猶大的國王，十

六歲登極，在耶京為王凡五十二

年。其母名耶苛里雅。聖經上稱

之為一位善君，猶如其父，惟未

有盡全力將一些邪神的敬禮自百

姓中劇除，是以受上主的懲罰，

在其晚年，身生癥病，直至死亡

（列下 15:1-7﹔編下 26 ）。這位君

王在對外禦敵的戰爭上，頗得天

主的助佑，先後打敗培肋舍特

人、阿刺伯人及瑪紅人，阿孟子
民亦被逼進貢。此外，他並破壞

了一些敵人的城市，如加特、雅

貝乃及阿市多得等，還建築了防

禦的堡壘，於耶京的城門上，和

曠野中的要地上。對內則努力提

倡及發展農業（編下 26 ）。編下

26:1620 謂其癥病之罰，是由於

他檀進上主的內殿，企圖在香壇

上焚香的原故。編下 26 稱他為烏

齊雅。

(5) 當烏齊雅為猶大國王的時候，

他的大司祭阿匣黎雅，曾勇敢

地責斥了他擅自向上主焚香的

過錯，因為那是司祭的職務

1072 - 1073 

（編下 26:16-20)

(6) 被俘榜至巴比倫的達尼爾的三個

同伴之一，亦名阿匣黎雅。他的

「祈禱」（達 3:24-90 ）是一篇美妙

絕倫的著作。

(7) 瑪加伯時代的一位英勇軍官（加

上 5：時，55 62) 

1073 阿匣則耳

Azazel 

肋 16 章告訴我們，在贖罪的那

天，大司祭取兩隻公山羊：一隻為上

主，一隻為「阿匣則耳」，以抽籤為定

(16:8）。大司祭將為「阿區則耳」的一隻

公山羊，牽出示眾，然後覆手於山羊頭

上，以象徵以民的罪已被公山羊取而代

之，然後一人牽這公山羊，進入曠野放

逐，任其自生自滅。此牽羊人返來後，

應洗源自己的衣服及身體。

這種禮節的實行在耶穌時代仍存，

甚至公元後二世紀的經師們，仍不斷提

及它，有明文規定，以資不忘。至於

「阿匣則耳」一名，確係何意，則實在

是智者見智，仁者見仁，莫衷一是：有

人以為原意是「上主是有力的」’今之

所有是出於瑪索辣的修改﹔有人則以為

是來自動詞「遠離」’意即「使罪惡遠

離的公山羊」。大概正是基於這一動

詞，拉丁通行本跟隨希臘譯本的錯解，

而將「阿區則耳」誤譯為「贖罪的公山

羊」。但「阿匣則耳」究竟是何方神聖？

古時的猶太人說他是一位墮落，居於曠

野的天﹛吏，後人加以解釋說．辣法耳天

使以鎖鏈將他囚在曠野中，直至世界末

日，再將之投入火窯。總之，「阿區則

耳」在猶太文化上，是一個屢見不鮮的

名字，教會的學者則主張它是「贖罪的

公羊」的抽象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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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4 阿買得乃哥
Abed-nego, Abdenago 

有「巴比倫乃波之僕」之意，與達

尼爾先知一起被榜，是被選入王宮的三

青年之一。希伯來原名作阿匣黎雅（達

1 :7 ﹔ 3:8-97 ）。

1075 阿彼默肋客

意謂「我的父親〔天主〕是君玉 J 0 

舊約裡數人的名字：

(1) 革辣爾王，因羨慕撒辣的美貌，
卻不知她與亞巴郎有夫婦關係，

乃娶之為妻，夜間上主借夢境告

知實情。阿彼默肋客欣然將撒辣

歸還給亞巴郎，且彼此之間立了

友誼之約（ g日 20 ﹔ 21)

(2) 在創 26 載有培肋舍特人王阿彼默

肋客，在與上述同樣的光景下，

想佔有依撒格的妻子黎貝加，事

實之發展與上述者幾乎完全相
同。有些學者以為創刊章的國

王，是前者革辣爾玉的兒子。

(3) 基德紅同住在舍根的妾所生的一

580 

子，亦名阿彼默肋客。（民 8:31)

他得舍根人之擁護自立為王，是

放棄神權政體而推動君主政權的

開端，且在教弗辣地方父親之家

（民 9稱其父為耶魯巳耳），將其
父所生的七十個兒子，即他的弟
兄們完全殺掉（只幼于約堂一人

幸免）。為王三年後，有加阿耳

率眾叛變。阿彼默肋客將叛眾完

全消滅。但當他攻打特貝茲叛城

時，卻為一婦人拋下一塊磨石，

打碎了他的頭蓋骨，而立即命他

的衛兵將他殺死，免得人說他死

於婦人之手（民9﹔撒下 l 1 :21 ）。

八畫

1076 阿彼納達布

人名，意謂「父親是厚道的」。有

此名的共四人，其中較為著名的，是克

黎雅特耶阿陵城的一位居民：當以民與

培肋舍特人作戰期間，約櫃存放在他家

裡’達 12 年之久（撒上 7: 1 ﹔撒下 6:3 ﹔
編上 13:7 ）。

1077 阿希默肋客

Ahimelech, Achimelech 

意謂「我的兄弟〔天主〕是君王」’

是阿希突布的兒子，諾布地方的司祭，

因暗中救濟遠味（撒上21:1-10 ），被撤

烏耳的臣僕長多厄格所告發。撤烏耳誤

認阿希默肋客與達味合謀殺害自己，乃

命人將司祭全家殺掉（撒上22:619)'

只有他的兒子，名叫厄貝雅塔爾逃脫，

前來通知達味（撒上 22:20-23)

1078 阿希托費耳

Ahitophel, Achitophel 

意義不詳，按撒下 25:12,31,34,

他是基羅人，達味的參謀﹔但後來卻背

棄達味歸入阿貝沙龍的叛黨，建議阿貝

沙龍將其父達味留在宮廠的損妃姦污

（撒下 16:20-23 ），為使以色列人知道他

與父已勢不兩立，只有抗戰到底﹔並向
他提議自己親自帶兵一萬二千千人，立

即乘勝當夜追趕逃亡的達味及其衛兵
（撒下 17:1-4 ）。但阿希托費耳的這番妙

計，未能被人利用，見大勢已去，革命

無望，乃回家上吊而死（撒下 17:23 ）。

阿希托費耳的大逆不忠看來實令人

費解，但我們若能確知他的兒子厄里安



）＼畫

貧下23 :34 ）與撒下 11 :3 所述的，被達

3表誘姦的巴特舍巴的父親厄里安是同為

一人的話，那麼，顯而易見地，阿希托

費耳是在替他的孫女向達味報復。

1079 阿卡巴特乃
Akrabattene, Acrabathane 

見 1049 阿刻辣賓。

1080 阿默辣斐耳
Amraphel 

人名，意義不一，有人以為是「阿
慕魯之子」（按：阿慕魯是阿摩黎人的

神祇） ﹔有人則說是「天主的口發了
言」。是史納爾玉，同其他數位聯盟王

侯，橫行於敘利亞及巴力斯坦地區，征

服了不少的弱小民族及王城區的數位君

王，亞巳郎為救羅特，將他們戰敗，並

追擊至大馬士革的北邊（創 14:1-6)

按德富（ De Vaux ）之意，這批聯軍出征

的主要目的，是為確保敘利亞及阿刺伯

之間的通商大道。至於這次的出征發生

於何時？學者們的意見各有出入，有的

說是在公元前十六世紀的上半葉，有的

則說是在 1850 年左右。另一面確定阿

默辣斐耳的歷史，為研究聖而且們的歷史

是很有關係的事，故遠在 1872 年史辣

德爾（ E. Schrader）便主張阿默辣斐耳
就是那位大名赫赫的哈慕辣彼：後有不

少的人隨從其說。但是，第一、學者們
對啥慕辣彼及亞巴郎的時代各有出入，

仍未能確定﹔第二、在這一巴比倫名字

上，根本沒有「耳」（ I ）字，故此二者

為同一人的說法不攻自破，今日己無人

再從此說。

1079 1082 

1081 阿米納達布

Amminadab Aminadab 

人名，意思是「我的族伴「天主」是

慷慨大方的」。

(I) 猶大支派人，是猶大支派的首領

納赫雄之父（戶 l :7 ﹔ 2:3 ），其女
厄里舍巴嫁給亞郎（出 6:23 ）。是

達味的前輩（盧 4:19,20 ）。在耶

穌的族譜上亦提到他（~馬 I :4﹔路

3:33) 

(2) 肋末人，為齊耳子孫的族長，達
味托他與及其他肋末人，負責搬

運約櫃入耶京的事宜（編上的： 10-

13) 
(3) 在歌 6: 12 有希伯來文「阿米納達

布」’原意是「我民主上的御

駕」，但卻有人竟以之作人名

解，謂新娘被撤羅滿王的僕人搶

去作玉的繽妃。但此說是錯誤

的，現已無人再作此主張。

1082 阿帕革沙得﹝阿法撒得l
Arphaxad 

閃的兒子，亞巴郎的老前輩，生於

洪水滅世後的第二年，三十五歲時生子

舍拉，享年四百三十八歲而終（創 l 0: 

22-24 ; l I: I 。可 13﹔編上 l :17，時，24 ）。

此名亦可能指一民族或一地區而言，現

代學者大都以為是古亞述帝國一省的省

會，名阿拉帕者，即現今的凱耳古克。

阿帕革沙得亦出現於基督的族譜上（路

3:36) 
阿法撒得（拉丁通行本二名有同樣

寫法），在友 l : 13, 15有拿步高戰勝並刺

殺阿法撒得王的述說。但關於此人的事

蹟生平，歷史家及聖經學者皆一無所
知，也許它暗示瑪待國的創始人及國王

弗辣瓦爾提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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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名有兩種意義：一指地名，一指

古雅典的一種社會政治組織。

1. 地名

阿勒約帕哥位於雅典城堡西邊的一

座山崗上，高出城面約十五公尺。此崗

由東北向西南伸展，在西南的盡端，忽

然中斷，地勢險峻，有不少的祭壇存

在，其下有小溪與城堡隔離。山崗之成

份屬石灰石。山崗上建有大廟一座，奉

戰爭之神阿勒斯為廟之主神，即因此而

得名，意謂阿勒斯的山崗。

2 古雅典法庭

一切主要案件都應在此判決。此法

庭由一批貴族人員所組成，專理有關社

會正義及和解政治糾紛之事。其中有些

人員是曾在政府任過高官貴職的。後

來，雅典的商業十分發達，許多人因而

致富，再加上民主運動甚強，阿勒的帕

哥組織的勢力乃大受挫折，而專理法律

事件。判官及其他職員的座位是鑿於山

石之上，至今仍在其西南有一段石階，

沿階而下，可抵達一市場，而這個人聲

曙雜的市場，就是宣讀判案的地方。

聖保祿在第二次出外傳教行程上，

來到雅典，曾在阿勒約帕哥講道，為自

己及他所宣傳的基督作了有力的辯護

（宗 17:13-34)

1084 阿黎瑪特雅

若瑟的出生地。他是一位富貴顯赫

的議員，曾在暗中作了耶穌的門徒，亦

曾向比拉多求得許可，相稱地埋葬了耶

穌的遺體（瑪 27:57﹔谷的：43﹔若 19: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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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阿黎瑪特雅之所在地，按學者

的公見，應在耶京西北22英里的羅得附

近，在厄弗辣困山的後邊。它亦是撒慕

爾的家鄉（撒上 1: 1 ）。它名字的來源是
由希伯來文的辣瑪、辣瑪塔或辣瑪塔因

數個地名的希臘化而演變出來的。

1085 阿撒辣默耳
Asaramel 

在公元前 141 年 9 月，猶太人為感
激瑪加伯兄弟英勇愛國護教，將其事蹟

刻於銅版，以永垂不朽，並擁護息孟作

大司祭、統帥及元首（加上 14:47)

「在阿撤辣默耳」（加上 14:27 ）這句話，

許多人認為是地方名。希臘文祇將這詞

句音譯而沒有意譯。原文是希伯來文，

按原文意很可能是謂「天主百姓的元

首」，或謂「天主于民的庭院」。

1086 阿市革納次
Ashkenaz, Ascenez 

見 847 叔提雅人。

1087 阿市托勒特﹝阿市塔特l

Ashtoreth, Ashtaroth 
[Astarthe] 

古中東各民族所敬拜的女神，其名

稱則因時代及地域之不同而各異。其來

源始自叔默爾阿加得時代。

1 巴比倫人所稱的依市塔爾

代表金星的女神，是月亮神欣的女

兒，太陽神沙瑪市之妹，先後作了天神

的女僕、愛人及妻子，而自成「天
后」﹔是愛情及戰爭的女神。她的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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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與荒淫無道的行為有關，因之成為古

中東最負盛名的女神，竟傳至埃及及波

斯。羅馬大帝國的愛情女神維那斯，亦

多受她的影響而成名。

2. 害納罕的問市托勒特

此女神之敬禮由排尼基進入客納

罕。雖然她是多產神，愛情神，且對她

的敬禮混雜著許多荒淫的行徑，而她本

身卻是童貞。她也是殘忍的戰爭神。她

的敬禮由客納罕傳至埃及，在埃及甚至

有不少的廟宇及司祭。有許多她的赤體

塑像在埃及被發現。

3. 舊約中的阿市托勒特

此邪神之敬禮由客納罕人傳入以民

之間。以民特別敬禮她，求農作物及牲

畜之單產。流毒如此之深，甚至他們背

離了上主，而事奉巴耳和阿市托勒特

（民2: 13 ）。巴耳，他的配偶阿市托勒特

（複數：阿市塔洛特）及阿舍辣，是以

民所敬禮的主要三個邪神。耶 7:8 ﹔ 44:

17 19,25 ，所說的「天后」’大約是指

此女神而言，亦即巴比倫人所稱的依市

塔爾女神。先知大聲疾呼，冷諷熱嘲，

來反對她的敬禮，因此時以民之注意力

及敬仰，幾乎已全部集中在此「天后」

女神身上。

1088 阿塔薛西斯

Artaxerxes 

益更新國王（ 465-424 ），外號叫隆基

寫諾二他是經過一番混血門事，將其前

王薛西斯蘭除之後，才登極為王的。上

台不久又有其弟爭權的戰鬥’並有埃及

為自由獨立而反叛之戰﹒但他幸有手下

名將，其妹夫默加彼左，故此能平定一

切，安度難關，並確保王位達四十一年

之久，後病逝而終。厄上4:6-23謂國王

阿塔薛西斯在聽到自充軍地回國的猶太

1088 - 1090 

人，正在修建耶京及其圍牆時，遂出命

使一切工程停頓。這位國王無疑地，按

大多數學者的意見，就是我們所說的阿
塔薛西斯一世。雖然時代方面有些出

入，但是很可能作者將在居魯士及達理

阿王朝之間（ 539-520 ）所發生的迫害猶

太人的史事，附於阿塔薛西斯身上，以

證他也的確作過相反猶太人的事跡。按

聖經以外的歷史文件所載，他本人的性

格柔懦寡斷，且愛聽屬下及婦女的諂言

蜜語，將國家的行政及軍事，多委諸於

手下大將。
友弟德傳稱拿步高的大將放羅斐

乃，曾將猶大城拜突里雅圖固，但事實

上按歷史的考據，決非那位名勢赫赫的

曾將耶京滅亡的巴比倫王拿步高（ 605 

562 ），因為友傳史事之發生應在第四

世紀。故此大部份的學者都以為作者只

是用了拿步高的象徵大名，而來暗示波

斯王阿塔薛西斯三世（ 358-338 ）。他在

位時，手下的確有一位著名大將，名放

羅斐乃者，曾數度出擊西方（猶大在波

斯之西）及埃及地區，這正與歷史相吻
h. 

。仁1

1089 阿買耳默昌拉

Abel-meholah, Abelmehula 

依撒加爾支派的一座城，位於貝特

商之南，在依次勒耳平原（列上 4: 12) 

，厄里曼先知即出生此地（列上 19:

16) 

1090 阿德辣默肋客
Adrammelech, Adramelech 

(I) 神名。可能即是阿加得民族所敬

的哈達德默肋客神，意即哈達德

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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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王。按列下17:31記載，此神為

亞述王由色法瓦因遷移至撤瑪黎

雅的人民所敬奉的邪神，由哥

倉，即 Tell Khalaf ，所發掘的古

物中，即有此神名。

(2) 人名。亞述王散乃黑黎布之子，

他與其弟沙勒責爾試父之後，逃

往阿辣辣特，即亞美尼亞去了。

按亞述的文獻，試父之事發生於

公元前的1 年。

見 1869 散乃黑黎布。

1091 阿多尼貝則克
Adoni-bezek Adonibezec 

人名，為客納罕地貝則克的君王，

為人暴虐，曾砍斷七十個王子的手腳拇

指﹔後為猶大支派軍人榜獲，亦砍去他

的手腳拇指，死在耶路撒冷（民1:5-7 ）。

1092 阿多尼責德克
Adonizedek, Adonisedec 

意謂「主是正義的」。阿多尼責德

克為耶路撒冷王，當他聽說若蘇厄佔領

了哈依，基貝紅與以色列子民講了和，

遂聯合另四個阿摩黎王去包圍基貝紅。

基貝紅向若蘇厄求救，若蘇厄大敗五

王，並將五王殺死，懸首示眾（蘇 10: 1-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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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4 阿黎斯托步羅

Aristobulus Aristobo/us 

與聖經或以民歷史有關係而名叫阿

黎斯托步羅的共有七人，阿黎斯托步羅

這名字的意思即謂「至善的建議者」

下面略述這七位阿氏的事蹟。

1. 按加下 1: 10 記載
猶太人議會和猶大致書與住在埃及

的同胞和「仆托肋米王的太傅阿黎斯托

步羅 他原是受傅為司祭的後

代．．．．．．」埃及君王中雖然有十六位稱為

仆托肋米的，但由於書信中所提的猶大

似指猶大瑪加伯，所以這位埃及君王應

是仆氏七世，而阿氏即是他的太傅。古

時的學者一一其中也有歐色彼 （ Hist.

Eccl. VII 3217, PG XX 727 Praef Ev. 

VIII 18,XIII 12 ）和一些現代的學者，

以為加下的阿氏是帕乃斯城的阿黎斯托

步羅，一位亞歷山大里亞城的亞理斯多

德派的哲學家﹔但這學說不知有何依

據。從加下 l : 1。我們只能推知猶太人的

勢力於公元前二世紀在埃及已逐漸發
展，甚至在他們之中有一位名叫阿氏的

做過君王的太傅。

2. 阿黎斯托步羅一世

(Aristobulus I, 104-103 BC) 
若望依爾卡諾生有五個兒子，長子

為阿黎斯托步羅。若望在死以前，曾決

定由其妻管理一切，但阿氏下令將其母

餓死獄中，並將其他三兄弟也投入獄

內，只乘下一個弟弟，即安提哥諾。但

過不久，由於嫉妒，連這唯一的弟弟也

殺掉了。他執掌政權僅一年，其間政佔

了依突勒雅，也許是指加里肋亞的中北

部。他是否是阿斯摩乃王朝第一個自稱

為「王」的人，學者的意見不一。他的

錢幣名號是「猶大一一阿氏的希伯來名

大司祭和猶太人社團」。筆者認為

第一個自稱為王的乃是他的弟弟亞歷山

大雅乃烏斯。按若瑟夫 Ant. Jud. XIII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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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記載：阿黎斯托步羅殺死了其弟安提

哥諾之後，心裡非常不安，因而得病死

去。見色霎苛王朝，阿斯摩乃王朝。

3. 間黎斯托步羅二世

( Aristobulus II, 67-63) 
阿黎斯托步羅三世為亞歷山大雅乃

烏斯最小的兒子，生於公元前 100 年左
右，卒於公元前49年。他的母親亞歷山

大辣女王死後，阿氏的哥哥依爾卡諾第

二合法地繼承為王﹔但阿氏依靠他曾予

以援助的撒杜塞黨在耶里哥附近擊敗了

依爾卡諾，得勝後，自立為王兼大司

祭﹔於是內戰結束。但依杜默雅的總督

安提帕特 大黑落德的父親一一明知

自己只有在懦弱的依氏的統治下，才能

擴大自己的勢力，故此說服納巴泰王阿

勒達第三，出兵援助依爾卡諾，依氏自

會把雅乃烏斯所佔領的納巴泰的士地交

還給原主。阿勒達出兵戰勝了阿黎斯托

步羅，迫他退入聖殿前院。當事情發展

到如此情形時，羅馬大將龐培佔領了亞

美尼亞之後，回到敘利亞（公元前 65

年）。兄弟二人暫時談和，雙方皆同意

羅馬大將龐氏來解決他們的爭辯。當時

另有些猶太人派遣使者要求龐培廢除王

位，建立大司祭職，以管理民事，如在

波斯及拉哥與色霎苛王朝一樣。這個要

求龐氏十分贊同，遂宣布阿黎斯托步羅

退位。阿氏自不甘心，並以武力抗拒。

但是阿氏的兵力如何能與羅馬大軍抗

衡，因此，羅馬軍隊三個月時間圍困耶

京而後攻陷，龐培本人竟擅入了聖殿的

至聖所。塔西佑曾記載說：當羅馬大軍

進入聖殿時，見殿內蕭然四壁，空無一

物，不像羅馬和希臘人的廟宇，神像遍

立，都很驚奇。偽經撒羅滿聖詠集的作

者，把龐培後來為凱撒戰敗，被人刺

殺，未能終其天年的事，歸之於他檀進

聖殿，為天主懲罰之所致。到63年，當

西塞祿在羅馬為執政官時，龐培將巴力

斯坦沿海地區劃入敘利亞羅馬行省，並

1094 

立依爾卡諾為大可祭和猶太人的「領

袖」，將阿黎斯托步羅撈到羅馬。六一

年當龐氏凱旋進入羅馬時，阿氏就如戰

俘隨在凱旋車之後。 56年，阿氏幸運地

逃出羅馬，來到猶太，想發動軍隊起義

攻打羅馬，不幸再次被搶而投於拘留

所。 49年又為凱撒釋放，且交給他兩軍

人，派他到敘利亞與龐氏作戰，然而不

幸在途中為龐培的朋友毒死。

見 1064 阿斯摩乃（王朝）、 1552納巴泰、

2101 聖詠集。

4. 間黎斯托步羅三世

( AristobulL』s 111 ) 
此阿氏為阿黎斯托步羅二世的孫

子，大黑落德愛妻瑪黎安乃的弟弟，由

於他是阿斯摩乃王家苗裔，同時由於他

的俊美，頗受民眾的愛戴。他的母親亞

歷山大辣一一與女王亞氏有別 借助

安多尼和克霎帕特辣，令大黑落德立這

年僅十七歲的青年為大司祭。黑氏果然

把老大司祭哈納乃耳革穢，而立了阿

氏，但因嫉妒阿氏，且怕他日後靠民眾

的同情和支持會登上王位，便派了幾個

知己，當阿氏在耶里哥游泳時，把他淹

死在水中，時為公元前 35 年。

5 阿黎斯托步羅一一大黑落德的兒子
阿黎斯托步羅和他的兄弟亞歷山大

是大黑落德愛妻瑪黎安乃的兒子。公元

前29年，大黑落德殺了愛妻之後，過了

六年，他把先妻的兩個見子送到羅馬深
造。幾年後兩兄弟回到猶太時，黑氏怕

他們為母報仇，對他們非常懷有戒心。

大黑落德由他的妹妹，同時也是他的妻

子多黎斯所生的兒子安提帕特，也陰謀

要除掉這兩個青年。公元前 12年，他倆

兄弟被控告謀反，要推翻父親的政府﹔

但那一次因敘利亞的羅馬省長的兒子使

他倆兄弟與父親和好﹔然而五年後，黑

氏下令把他倆兄弟絞死。傳說奧吉斯都

皇帝聽到這消息後說：「做黑落德的豬

比做他的兒子還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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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阿黎斯托步羅
這位阿黎斯托步羅，是瑪黎安乃的

孫子，前者即（ 5 ）所提的阿氏的兒子，

父親給他起了自己的名字。當加里古拉

皇帝決定要將自己的金像立在耶京聖殿

內時，他請求敘利亞的總督培特洛尼約

不要執行此令，否則所要發生的災禍，

是不可想像的。培特洛尼約很了解此

事，因而用各種方法把立像的事耽擱下

去。過不久，加里古拉被刺，於是便避

免了這場大禍。

7. 基督徒一一阿黎斯托步羅

保祿在羅 16: 1 l 寫道：「請問候阿

黎斯托步羅家中的人」。有些學者以為

這位阿氏與前面的阿氏，即黑落德阿格

黎帕一世的兄弟，瑪黎安乃的孫子同是

一人。不過另有些學者，認為阿氏是一

個大家族的家長，他和他家人，即他的

親戚和僕牌都信奉了基督，因此保祿向

他們問候。

見 2007 黑落德。

1095 阿塔爾加提斯﹝阿塔加提l
Atargatis 

拉丁通行本不見此名。她是培肋舍

特人及敘利亞人所敬拜的女神。在加書

提及卡爾納殷地方的廟宇，此廟所敬的

神，即是阿塔爾加提斯（加上 5:43,44 ﹔

加下 12:26 ）。此女神頭上有母牛角

（「牛角」即卡爾納殷之字意）。有人以
為此女神同阿市托勒特女神有關，好似

前者是由後者演變而來。為此而證者，

是獻給二位女神的祭物，同是一隻鴿子

和一條魚。在厄刻龍有她的一座很大且

香火很盛的廟宇，在耶辣頗里（現土耳

其境內）亦有其廟。考古學者於十九世

紀末，在希臘的米切納地方，掘出了阿
塔爾加提斯女神廟宇的純金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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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6 阿耳法和鼓默加
A and 0 

「阿耳法」和「放默加」’原為希臘

文字母首末二字，意為「元始」和「終

未」（默 1: 8; 21:6; 22: 13 ），說明天主
為萬物的根源和歸宿，一切都由其掌管

（出 3: 14：，依 41 :4 ﹔ 44:6 ﹔ 48:12 ）。默
22:13 將此名銜應用在基督身上，說明

基督的天主性與先存性（哥 1:15-17 ）。

1097 阿黎斯特雅（書信）

Letter of Aristeas, Episto/a 
Aristeae 

這是一封偽信。原作者假冒阿黎斯

特雅之名而發表，是寫給阿氏之弟斐羅

克辣特（ Philocrates ）的信件，而阿氏是

當時埃及國主仆托肋米二世（公元前

285-246 年）的大臣。信的內容是述說

翻譯五書的經過。這封信雖然有其歷史

的核心，但其他一切細小節目幾乎都是
編造的。成書於公元前 100 年左右，而

七十賢士譯本則早已於 250 年左右完

成﹔但並非祇是七十二位翻譯員（每支

派六人），亦並非是在亞歷山大里亞城

的圖書館長德默特琉（ Demetrius ）的監

護之下完成，因德氏己於 283 年前後死
於充軍之地。所以這封信的目的，無非

是在企圖借這些大人物的偉名，來解釋

七十賢士譯本之來龍去脈，以證明猶太

主義之高尚、尊貴，因而達到吸引教外

人閱讀的目的。
信之結構大致如下：阿黎斯特雅寫

信通知其弟，耶京大司祭厄肋阿臣爾同

意將五書譯成希臘文，圖書館館長德默

特琉向國王陳述此翻譯的重要性，將國

王仆托肋米說服。國王乃上書耶京大司

祭，請求打發七十二人來任翻譯員﹔大

可祭欣然應允，並派人前往。國王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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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接待七十二位賢士。於是他們馬上著

手工作，於七十二天內在法洛斯島上竣

工。後在百姓及國王面前公開誦讀，大

家→致滿意通過，譯員們獲得了國玉的

豐厚報賞。其他消息見七十賢士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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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小城，位於巴力斯坦北部，屬納斐塔

里支派。編下 16:4亦稱阿貝耳瑪因。在
以色列主培卡黑執政時，此城被亞述王

提革拉特丕肋色爾三世所佔領，百姓被

據往亞述（列下的：29 ），時在公元前

734 或 735 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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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名，意謂「阿市塔洛特（女神）的

住所」（見阿市托勒特條），是客納罕地

區的一座古城。在這裡勒法因人曾被革

多爾老默爾國王及其聯軍所戰敗（創 14:

5 ）。亦曾是巴商王放格的駐守地（蘇9:

10 ﹔ 12:4 ﹔ 13:12,31 ，上述地方皆名為
阿市塔洛特）。由阿瑪爾納文件及突特

摩息斯三世的記載上，我們知道，它曾

被亞述王提革拉特丕肋色爾三世所佔

領。可能與加上 5:26,43,44 ，及加下

12:21,26 所說的卡爾納殷為同一地方。

1100 附魔

Possessed by demon, 
Daemoniacus 

附魔一事，在任何古老的文化及宗

教上都有傳說記載。諸如巴比倫、埃

及、波斯希臘及羅馬等都有附魔的事，

也都有專人以特別的法術咒語來驅魔。

中國白不能例外，至今邀請和尚道士來

念佛念咒驅魔的習尚，仍盛行於民間。

但是在舊約中卻向來沒有提到附魔的

事，所以這裡所講的祇限於新約的範

圍。

所謂附魔一事，不外是惡魔佔據某

人的身體，直接統制他的五官肢體，間

接影響他的意志及明悟之意（瑪 9:

32,33 ﹔ 12:22﹔谷 l :26 ）。經師們及耶
穌的門徒，都曾用特別的禮節來驅逐惡

魔（瑪 12:27﹔宗 19:13,14 ）。新約中多
次提到附魔的人，有時單獨出現，有時

三五成群（瑪 8: 16﹔路 7:21 ）。
這些附魔的人，多半亦帶有病症在

身，福音上清楚的將它們與附魔分辨開

來﹒癥、楠、聾、啞、癱瘓等（瑪4:24 ﹔

谷 1 :34﹔路 6: 18 ﹔ 7:21 ），意謂耶穌一
方面治好了他們的病症，另一方面給這

些病人驅逐了魔鬼。魔鬼本身在受耶穌

的驅逐時，公開明認耶穌的超然權威及

他是天主之子，是聖者（谷 l :24,34，參

見谷 3: 11 ﹔ 5:7﹔路 4：抖，41 ）。宗徒們
也由耶穌得到了驅魔的權能（宗 5: 16 ; 

8:7 ; 16: 16,18 ; 19: 12 ）。
惟理論者否認福音上的附魔事蹟’

並謂那只是一些自然的病者（如患歇斯

底里及癡痛症者），但因這種病人的表

情荒唐古怪，而當時的人又不知其所以

然，於是歸咎於魔鬼，而耶穌則利用了

人們的這種心理，以他偉大高尚的人

格，將這些病人醫好，故與驅魔一事，

全然無關。但是如果我們注意耶穌自己

的言論及立場，便知道惟理派的這種陳

腔濫調是不能成立的。耶穌的敵人法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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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黨人就曾控告耶穌仗恃貝耳則步來驅

魔（瑪9:34 ﹔ 12:27 ）並謂耶穌本身即附

魔在身（若 7:20 ﹔ 8：峙，但﹔ 10:20)
耶穌斥他們的說法無知可笑，並謂附魔

一事完全是貝耳則步的惡作劇（ Jl馬 12:

訝，29﹔谷3:23-30：，路 l 1:17-26，見若 8:
49 ﹔ 10:21 ），惡魔與他的神國完全是對

峙，勢不兩立的（見谷 3:11; 5:7﹔路 4:

34,41) 

1101 雨﹝雨季、春雨、晚雨l
Rain, Pluvia [Rainy season, 
Tempus P/uviae; Early 「ain,
Pluvia matutina; Latter Rain 
Imber Serotinus] 

巳力斯坦水源很是貧乏，因此很需

要雨量。它的雨季大都是在十月至四月

之間，夏天則很少下雨（撒上 1 2: 
17, 18 ）。雨季中的雨份又有早雨、冷雨

及晚雨之分：自十月中旬至十一月中旬

所落下的雨，謂之早雨。平常雨量不太

強大，但可使夏季乾旱的土地潤濕滲

透，正好是農作物的播種時期。冬天於

十二月及正月間所下的雨，謂之冷雨，

它的主要的作用是將盆地及自然的或人

為的蓄水池灌滿，以備人畜之用。並

且，因為這次的雨量頗大，可將不少山

上的土壤帶往低處，供農民開發利用種

植。三、四月間的雨謂之晚間，它為農

作物的生長及美滿的收穫是不可缺少的

（亞 4:7 ）。而收割時期的雨量是不受歡

迎的，因為可使成熟的莊檬受到損失

0支 26: I) 

見 236 巴力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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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 雨季

Rainy season，有mpus Pluviae 
見 l 101 雨。

1103 青玉

Topaz, Topazius 
見 430 玉石。

1104 非革羅

Phygelus, Phigelus 

人名，是亞細亞的一位教友，可能

是厄弗所城人。保祿曾抱怨他離棄了坐

監受難時的自己。大概是一位相當有地

位的人物，蓋保祿將他與赫摩革乃相提

並論（弟後 I: 15 ）。至於所說的「離棄」

作何解釋，學者們意見各異。有的竟謂

非革羅背棄了信德，反判了教會﹔但更

確實的說法，似乎應只是指人事問題，
而並非指信德問題而言。

見 2276 赫摩革乃。

1105 非肋托

人名，意謂「可愛的」，或謂「堪

當被愛的」。是同依默納約倡導異端邪

說的人物。保祿特別警告弟茂德對他們

應提高警惕（弟後2:17,18 ），因他們愛

誤解保祿的話，比如依據羅 6:4 11 ﹔哥

2:12,13 ; 3: I 等處，強調復活就是信友

在接受洗禮後，已開始的新生命，故此

復活不是一種真將實現的事實，而只是

一種精神方面的革新，捨棄舊人，穿上

新人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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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6 非羅羅哥

是羅馬的一位教友，保祿在他的書

信上曾特別問候他（羅 16:15 ）。由上下

文看來，可能他的妻子就是猶里雅，而

乃勒烏及其姊妹，則是他們的子女。按

照古羅馬文件，這個名字在那些被釋放

而重獲自由的奴隸中，是很普遍的。關

於此人的其他事蹟我們則毫無所知。

1107 非拉德非雅

(!) 城名意謂「兄弟之愛」’是里狄雅

地區的一座城市，位於斯米納

（土耳其）之束一百二十公里處，

距西北的撒爾德約四十五公里。

古時曾被居魯、士所佔領，其後歸

入培爾加摩王阿塔路二世非拉德

爾排（公元前 159-138 ）的勢力範

園，並以國王的名字命名為非拉

德非雅（今名是阿拉特希爾）。因

為它地勢險要適中，又是斯米納

與培爾加摩之間的交通要道，更

是哥羅森通往撒爾德的必經之

地，因此其商業、文化、經濟蒸

蒸日上，成為當時的重鎮。公元

17 年毀於巨大的地震，全城盪然
無存。不久羅馬皇帝提庇留命令

重建新城，並改名為新凱撒勒

雅，其重要性可見一斑。若望自

帕特摩所寫的七封信件之一，就

是寫給此城教會的（默 1: 11 ; 3:7-

13 ）。信中盛讚信友們忍受猶太

人迫害的毅力及忠貞不撓的精

神。致命聖人依納爵亦曾對此城

的教友褒獎不已。

(2) 阿孟子民的首都辣巴（見撒下 l 1: 

1 ），在希臘文化時代，被稱為非

1106 - 1108 

拉德非雅，「十城區」的十個城市

之一，亦即現今約但王國的首都

阿曼。

見 39 十城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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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祿
Paul Apostle, 
Paulus Apostolus 

1. 保祿傳略
引言﹒史料來源

撰述保祿傳記的史料，首先是他自

己寫的書信和路加所著的宗徒大事錄。

關於保祿書信，如希伯來書，多數學者

雖說不是保祿的親筆，但我們仍舊以為

是他的一位弟子，按照他的思想和授意

所編寫的。再者：希13對保祿一生最後

歲月的事跡，所提供的一些資料，雖不

十分清楚，卻是非常寶貴的史料。關於

批判學者否認為保祿真品的厄弗所書和

牧函（弟前、後和鐸），我們仍深信是

他的作品，雖然宗徒似乎利用了秘書﹔

因此，希、弟前、弟後、鐸四書與其他

九書：羅、格前、格後、迦、厄、哥、

斐、得前、得後、同樣是可信的史料。

關於宗的歷史性，我們承認路加有時按

他的神學旨趣去編排，然而他所編排

的，所記述的總是『事實』﹔他不敢捏

造，也不敢作偽。

近數十年來，批判學者一年比一年
更重視宗這本書的歷史價值。不論按宗

或十四封書信的內容，保祿性格的表

現，在各書內是一致的，他的活動，他

的門徒，他傳教的結果，在這些史料來

源上，也都是一致的﹔換句話說，這些

史料的立論與觀點，雖有所不同，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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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保祿的傳記來說，都互有補遺的作

用。世界上很難有像保綠那樣具有卓越

天才的人。他的天才，除了表現在他的
作品以外，更流露在他的傳記一一宗徒

大事錄之中。

按照聖熱羅尼莫的名言，就如泥士

中有時也可以找到一些金于，同樣在偽

經裡有時也可以找到一些新奇而具有歷

史價值的證物。普通偽經的歷史價值在

乎它們反映著作時代教會的一部份情形

和觀點，或是某異端教派的風氣和思

想。有關聖保繭的偽經，可說是沒有什

麼歷史價值。現在把重要的偽經寫在下

面，因為其中包含的一些傳說，可能是

舊日的事實的演變。這些偽經是﹒（ 1) 

保祿大事錄 （ Acta Pauli) ' (2）保祿與
武客拉書錄（ Actus Pauli et Theclae) • 

(3）格林多人致保祿書，（4）保祿致格

林多第三書（ Epistola Corinthiorum ad 

Paulum et Pauli ad Corinthios III) • (5) 

致勞狄刻雅書（ Epitola ad Lao di

censes) • (6）保祿和辛尼加的來往信

札，（ Commercium e1山to/are Pauli et 

Senecae) 

現代一些史學家主張在米市納

( Mishna : Pirke A both III, 12 ）內，也
有暗示保祿的記述。照筆者的意見，米

市納的話太廣泛，不容易使人看出該處

作者暗示的是保祿。

第二第三世紀厄彼翁的著作（ Seri

pta Ebionitarum ） 中，亦有關於研究保

祿的記述﹔不過，這些記述能顯示當時

教會內一些團體對保祿傳說的觀感和看

法，但絕對不能將這些記述，作為研究

保祿的史料。

1 . 1 保祿傳略
自誕生到迫害教會「我是猶太人，

生於基里基雅的塔爾索。在這城一一耶

路撒冷←一長大，．．．．．．受教於加瑪里耳

足前．．．．．．」（宗 22:2 ）。保綠用上面這些

話，是向想動手捉拿他的耶路撒冷群

眾，簡略說明自己的出生和來歷。他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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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自己是一個猶太人，但不是在猶太聖

地，而是在國外的塔爾索城誕生的，是

一個猶太僑民。塔爾索城從瑪加伯時代

就住有許多有勢力的猶太人，據傳說保

祿的祖先是從基斯加拉（ Giscala ），遷

來塔爾索居住的（ S. Hieronymus : De 

Viris Illustribus. 51 PL 26, 617. ），可

能在羅馬護民、官安多尼任期內取，得

了羅馬國籍。

在公元初，保祿在這座民族雜處的

都市裡誕生了。他與耶穌可說是同時代

的人。保祿原屬於本雅明支派，他的父

母或許為紀念這支派所出的撤烏耳君

王，便給他起了一個猶太名字叫撤烏耳

今依希臘文音譯作掃祿，和一個羅

馬名字：保祿 意即「微小的」

保祿的父母是很熱心的猶太人，屬

法利塞黨，因此，在保禱誕生後第八

天，就給他行了割禮，並在他長大時，

即刻便教以梅瑟的法律和祖先的遺訓

（羅 l 1: l ﹔斐 3:5-6﹔宗 22: 1 5 等處）。
根據祖先的傳授，保祿五、六歲時，便

開始誦讀聖經，十歲時，就研究米市納

和從事學習編織帳慢的手藝（宗 18:3 ）。

保祿宗徒後來時常誇耀自己的手藝

（宗 20:34﹔格前 4: 12﹔得前 2:9：，得後

3:8等處），就要日他時常誇耀自己的羅馬

國籍一樣（宗 16:37 38 等處），因為這

手藝如同羅馬國籍，大有助於他的傳教

事業，一來使他能自給，而不依賴他

人，二來使他能更容易與社會人士多接

觸。保祿在塔爾索除了肆業於會堂的學

校外，似乎還讀過希臘學校，因為他的

希臘文寫得很流利，筆法雄渾有力，除

非正式受過希臘教育，決不會有如此的

造詣。天才的保祿在塔爾素港見到了各

國各地屬於羅馬帝國，或不屬於羅馬帝

國的人民，在大街小巷內，看到了異教

人舉行的儀式和遊行，聽到了各黨各派

的哲學理論，如斯多喝、伊壁鳩魯、昔

尼克等各派所講的哲理，其中尤以斯多

噶學派在當時的塔爾索城內，擁有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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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勢力。他們在奧吉斯都朝廷內，有兩

位極有名的哲學家：即阿瓦諾多洛

( Athenodorus ）和納斯托（ Nestor)
就大體說，當時的塔爾索是一座極重視

學術的城市，斯特辣波說：「羅馬充滿

了由亞歷山大旦亞和塔爾索兩城來的學

者」（ Strabo : XIV 5，日， 15 ）。為此，保

綠的辯論法，多少也可能受了斯多噶學

派辯論法的影響（見後）

保祿十五、六歲時，便到耶路撒冷

在加瑪里耳經師是前研究聖經，由此可

見，保祿的父母對於子女教育的熱忱，

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的家庭，必是

一個小康之家。按宗 23: 16 ，保祿還有

一個姊妹住在耶路撒冷﹔另外有一種臆

說，說保祿的父親或保祿全家，在保祿

於耶京求學時，也搬來聖京居住．．．．．．。

這種說法只是臆說，卻無根據 c 保禱有

名師加瑪里耳當他的教授，在經學和道

德上突飛猛進，大有一日千里之勢（參

閱迦 l : 14﹔宗 22汀，5,33-40 等處）。他

從經師加瑪里耳學得了經典的精義，解

經的方法（見下）和祖先的遺教。

較接以民的風俗，男子到了十八
歲﹒便要結婚成家立業，然而保旅如同

些著名的經師一樣，以梅瑟的「托

莓 J 為自己的「聖潔新娘」，如此，他

便將自己完全奉獻給天主，終身不要娶

（格前 7:8 ）。原來當時在厄色尼派和谷

木蘭團體中，守貞的風氣極其盛行，因

此，保祿矢志守貞不算是一件奇事。

保祿在研究聖經畢業之後，便回到

塔爾索﹔但是由於他的熱心，和他在聖

京與經師及司祭等所有的交誼，似乎每

年都到聖城去。就年代和歷史的背景來

說，他在公元 29 年或 30 年上，可能見

到耶穌，並且有些現代的學者根據格前

9: I ﹔ 15:8 及格後 5: 16 等處的記載，認

為他實在見到了主耶穌﹔不過大多數學

者根據聖經的重要意義，卻反對這種說

法，因為格前 9: 1 和 15:8 兩處僅指保祿

在大馬士革近郊看見了復活的耶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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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格後5：峙，意思是說：保祿在歸化之

前只憑肉眼判斷耶穌，即謂只根據世俗

人的見解判斷耶穌，否認他是以色列民

族所期待的默西亞﹔但是保禱歸化後，

即刻承認耶穌是默西亞，是人類的救

主，是天主的聖子。

基於上述，我們不能不讚嘆天主的

無上智慧，因為他為向世界文化最高的

希臘、羅馬傳揚福音，特選出了保祿做

自己「揀選的器血」（宗 9: 15 ）。的確，

保蔽出生地受了希伯來、希臘和羅馬三

種文化的影響，而他也就被這三種文化

的薰陶，成為一個多才多藝的偉大宗

徒。由於保祿具有天聰與活動的廣闊，

因此，他對於外邦人的缺點和優點，瞭

如指掌（羅卜3 ），知道外邦人尋求天主

的態度，好像願意觸摩到天主，尋找到

天主（宗 17:27 ）。再者，保祿憑著自己

羅馬國民的身份，能夠隨意遍遊全羅馬

帝國。他雖然不僅拉丁語文，但是，他

除了精通本國的古今語言－一希伯來和

阿拉美語外，還能流利地說當時全帝國

最通用的希臘語，因此，他不論到那裡

去，都能向猶太僑民及外邦有知識的人

士，宣傳福音。

研究「外邦宗徒」’好像在他本人
身上可以找到一些矛盾的地方。這點，

我們可以用他自己所說的話來說明：

「但我們是在瓦器中存有這寶貝．．．．．．」

（平各後4:7 ）。從格前2:3﹔格後 10: 1; 12: 

6-16﹔迦4: 13 14等處所述，可以推知保

祿的身體並不十分健康，他經常患有一

種慢性的疾病，常阻礙他從事傳教工

作。有一個古老的傳說，說保祿的身體

很矮。金日若望說保祿是個體高只有三

肘的人（Homo tricubitalis ） ﹔在偽經保祿

與法客拉事錄中，作者這樣形容保祿的

身體說：「敷訥息佛洛看見保祿來了，

見他是一個身體矮小的人，頭上有稀疏

的頭髮，兩腿彎曲，壯健有力，雙眉相

連，鼻呈勾狀，和靄可親﹔有時他顯得

是個凡人，有時他的面貌卻相似一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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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Acta Pauli et Theclae III）。這段記

述上可以斷定：保祿的「耳器」是「壯

健有力的」’否則他絕對不能三十年之

久，忍受傳教生活中的無數苦勞（格後

11 ）﹔固然，有天主的恩寵可減輕他的
痛苦（格後 12:9 ），但是，他堅強的意

志也時常鼓勵著他的肉身，服從他傳教

的雄心壯志。在這個「瓦器」中，存有

一個獨特的靈魂。這個靈魂的能力是如

此的堅強，以致有些近代學者愛拿「唯

一基督之後的第一人」的名句（The first 

after the Ur叫ue），來讀美保祿。由他的
書信可知他的悟司具有直觀和辯證的能

力﹔他的經學知識廣博精深，他的意志

堅強，天生有作領袖的才能，會統治領

導群眾﹔他有一個像慈艾的心，有時更

像一個慈母的心（迦 4: 19 20﹔格前 4:

14-15 ），此外，還具有君子高尚風度

和俠士的義氣。

保祿既有不少天生的才能，在同胞

中，他的學問日有進步，遠超過他的同

輩（迦 1: 14 ），乃是極自然的事﹔並且

我們可以推測到，如果他沒有被耶穌選

拔為宗徒，他一定會因著他這些才能和

宗教熱忱’而成為一位著名的「辣

彼」’與他的師傅加瑪里耳和希肋耳、

阿基巴等經師齊名。

﹛呆f漾在被耶穌選拔以前，他和他父

親的理想，僅限於解釋天主的法律，這

是無可置疑的，因為「明智人必考究歷

代古人的智慧，必專務先知的預言，必

保留名人的言論，＆：、領悟比喻的妙理，

必參透簽言的真諦，必玩味寓言的微

妙。他出入於偉人之中，周旋於王侯之

前﹔週遊異民的邦圈，考查人間的善

惡」（德 39：卜的

1.2 迫害教會及歸化

公元 34-35 年，在耶路撒冷教會

中，出了一位不平凡的人物，叫名斯德

望。路加記載說：「斯德望充滿恩寵和

德能，在百姓中顯大奇蹟，行大徵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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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6:8 ）。由於斯德望傳教熱心，信友

的數目日漸增多，甚致有許多司祭也信

奉了基督的教會。此外，那些在聖京建

有會堂的基勒乃、亞歷山大里亞、基里

基雅和亞細亞人，既敵不過斯德望的智

慧，就想、除掉他，更唆使人控告他犯了
褻潰梅瑟和天主的罪。當時在基里基雅

會堂中，有一位名叫掃祿的，最憎恨斯

德望，因為他堅信唯一擁護天主權威的

方法是消滅基督教。他自覺己有丕乃哈

斯和厄里亞所有的熱忱’他十分贊同把

斯德望殺死，並且要親眼看見斯德望被

人殺死，心中才感到痛快（宗 7:60 ﹔ 8:
1 ）。後來保祿論到自己迫害天主教會

時感慨的說：「本來，我本人過去也認

為應盡力反對納匣肋人耶穌的名」（宗

26:9 ，亦可參考弟前 l : 13 ）。的確，主

耶穌的話：「．．．．．．並且時候必到，凡殺

害你們的還以為是盡恭敬天主的義務」

（若 16:2 ），完全應驗在保祿身上了。但

是，假使仔細一問：保祿究竟為什麼要

攻擊基督的教會？可以答說，有兩個理

由：（ I ）因為保祿以為耶穌是一個假默

西亞，他的要求是不能存立的，是褻漫

天主的。一個被釘在十字架上的默西亞

為猶太人，尤其是為身為法利塞黨徒的

保祿，是一絆腳石：並且依照舊約，大
部份和當時人的思想，這樣的默西亞是

被天主所詛咒的（申 21:22-23﹔迦 3: 13 ; 
格前 1:22-25 ）。（ 2 ）保祿以為耶穌的

另一個自以為是「天主之子」的要求，

更是狂妄自大。他怎能自以為是廢除舊

約而建立新約的中保，全人類的救贖

者。斯德望的所以被殺害，就是因為他

宣講梅瑟法律是暫時的，宣稱耶穌為

「主」（宗 7:56 60﹔參閱宗2:36 ）。由於
這兩個原因，保祿才瘋狂地在耶路撒

冷、在猶太、在撒瑪黎雅和敘利亞，極

力想消滅基督的教會（宗 8:1-3; 9:1-3 ; 

26:9﹔迦 I: 13 ﹔格前的：9﹔斐 3:6：，弟前

I: 13) 
保祿從所捕的基督徒的口供裡，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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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一天比一天更認識耶穌的默西亞主義

以及他的事蹟，他的要求和他的福音﹔

可是基督徒的口供和被拷打，不但不使

他懷疑自己如此迫害「天主教會」（迦 l : 
13 ）是不合理的，反而使他更確信迫害

γ天主教會」是應該的。那麼，他的突

然歸化決不是出於幻覺，更不是自然現

象，而是耶穌復活奇蹟以外最大的奇

蹟。這一重要事實在宗內曾記述過三

次，而保祿在自己所寫書信內，至少也

提及過七次（宗 9: 1-30; 22:3-21 ; 26: 
9-20﹔迦 1: 13-16﹔格前 9: 1 ﹔ 15:8﹔格

後 4:6 。斐 3: 12﹔弗 3:7-8﹔弟前 l : 11-
17 ）。現代的一些學者，把「保祿的歸

化」寧願說成「保祿的蒙召」。筆者認

為「歸化」與「蒙召」這兩件事是分不

開的，正如宗徒親自所講論的（迦l : 13-

16 等處）。保祿把自己的蒙召和歸化完

全歸功於天主的仁慈，並且對於自己的

歸化，他認為是一件真實的超性的事。

保祿在他歸化的那一天，實在看見了復

活的耶穌，其時他不但明白耶穌即是默

西亞，而且也明白耶穌即是天主的獨生

子：耶穌的光榮即天主父的光榮。保祿
的歸化不是倫理上的一種悔改，更不是

一種與天主言歸於好的感情上的改變

他從來不想自己是已遠離了天主

而是一種「敢示」和一種新的創

造。那一天，天主將自己的聖子顯示了
給他（迦 1: 16 ），使他稍微領悟到基督

尊貴的地位和他妙身的奧蹟’使他不但

成了個基督徒，而且還使他成了個基督

的偉大宗徒，歷代教會的導師。我們不

顧意說，他後來傳福音時所講的道理，

是他在大馬士革近郊看到耶穌的那一天

即完全瞭解了一一因為，這樣的說法不

符合他生平的言行 但有一點卻可斷

言：耶穌的這一顯示，實是保旅所講道

理的來囂，和他後半生活動、為主致命

的第一和最後的主要原因。

1.3 準備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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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準備時期」’是指保祿歸化

後（公元 36年），到他第一次出外傳教

（公元44 、 45 年）期間的一段時期。在

這八、九年的一段時期內，保祿為其將

來所負的偉大使命，在聖神引導之下做

了相當的準備。按新約的記載，他在這

幾年中，首先在大馬士革宣傳福音（宗

9:20 ），以後去了阿拉伯曠野，從那裡

再回到大馬士革，久居其地，傳揚耶穌

的福音（迦 1: 17﹔宗 9:20 ）。猶太人見

保祿歸化，宣傳耶穌，使大家計割，想

把他除掉。這陰謀為保祿所知，在信友

協助下，逃出了大馬士革城，前往耶路
撒冷說見伯多祿去了（宗9:23-25﹔格後

11:32-33﹔迦 1: 18 ）。可是，在耶路撒

冷關於他歸化的事，門徒們還十分懷

疑，對他有所畏懼。巴爾納伯卻帶他去

見了宗徒（迦 l :18-19 ），說服了他們，

叫他們對保祿可以完全放心。在聖京保

祿效法聖斯德望，也許是為了彌補自己
昔日參加謀害他的罪，便開始向居住在

耶路撒冷的希臘化猶太人，宣講耶穌的

福音。然而，保祿由於耶路撒冷的門徒

害怕再發生一次像斯德望所遭遇的迫

害，同時，又由於主耶穌在聖殿內告訴

他：他活動的地區不是耶路撒冷，而是

遙遠的外邦，所以只逗留了十五天，便

離開了聖城，回到自己的故鄉塔爾索去

了（宗 9:26-30; 22: 17-21 ）。
保祿在塔爾素傳揚福音，有五年之

久，並且建立了一些會所（宗 15:23-

41 ）。然而，保祿總覺得主耶穌遣他到

外邦人中傳教的話，尚未應驗（宗 26:

17 ）。梅瑟、厄里亞、古先知們，都曾

等待過天主給他們所規定的時間，保祿

也得等待。約在公元43年，巴爾納伯從

安提約基雅到塔爾索去找保祿，找到

後，即刻請他到安提約基雅去擔任傳揚

福音的工作，因為那裡歸化基督的外邦

人日多一日，有誰比保祿一一耶穌自己

選拔的外邦宗徒，更能擔當這項使命！

當他一明白天主給他預定的時期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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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即刻隨巴爾納伯到安提約基雅去了。

在這城中傳揚福音，服侍天主凡一年之

久。這一年在保祿一生不安定的歲月

中，算是最安定的一年，也算是他為主

作戰的前夕（宗 l 1:19-26 ）。不料，保

祿在安城傳教的活動，沒有多久便中斷

了幾個星期，因為他和巴爾納伯奉安提
約基雅教會的命，要把當地教會的捐款

送往耶路撒冷去（宗 l 1:27-31 ）。他們

兩位使者在聖京只逗留了幾天，因為其

時耶路撒冷的教會正遭受阿格黎帕王的

迫害，不能在那裡久留，況且安提約基

雅教會也正需要他們二人回來傳揚福

音。保祿和巴爾納伯在耶路撒冷時，住

在巴氏的表弟馬爾谷的家中，二人任務

完成後，便帶著熱心的馬爾谷，離開耶

京回安城去了。自安城保祿和巴爾納怕

自近及遠，向外邦人展開了傳教的工

作。這一創舉，對於教會向外發展的影

響是很大的。

假使我們願意再進一步研究保祿在

這八、九年內，怎樣準備了自己，或更

好說，吾主如何預備了自己的宗徒，去

完成他所負的使命，這是一個難以解釋

的問題，因為沒有人能夠明瞭保祿和耶

穌間的結合程度。金口若望曾屢次嘗試

要揭開這個秘密，然而聖人也感到這是

語言所不能形容的秘密，最後也只好寫

下了那麼簡短的一句：『保祿的心就是
基督的心』的名言。

雖然如此，我們仍覺得有些事情多

少是可以向讀者解釋一下的。首先，值

得我們注意的是，雖然保祿親自看見了

復活的耶穌，但是他不能因此而輕視或

不顧耶穌的教會，相反，耶穌還命他接

受洗禮，加入教會。他在進入耶穌羊棧
之後，便急切地詢問有關救主的事蹟：

他的言行，他的慘死和他的復活。他歸

化後，第三年就去耶路撒冷拜見伯多祿

從漁夫口中聽到了耶穌的福音和他的一

生事蹟。保祿雖然很喜歡瞻仰和宣講光

榮的耶穌，但如果我們細讀他的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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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便可以看出他也認識耶穌「在血

肉之身時」所過的生活（希 5:7 ），這無

疑是他由教會所接受的寶藏。再者保祿

一接受了洗禮，即刻就充滿了聖神的恩

賜和奇恩，成了一個屬於聖神的人

(Homo pneumaticus = spiritualis ） ，「屬

神的人」（格前 3: I ），即是時常受聖神

引導和蒙受聖神奇恩（ Charismata ）的人

（參見宗 16:9 ﹔ 22: 17 ﹔ 27 ：刃，24﹔格後

12:9 ：，迦 2:2﹔格前 12: 12 等處）。他的

智慧無疑與這些散示和他的聖經知識有

密切的關係﹔換句話說，他的智慧是由

天主的敢示，聖教會的教訓和他廣博的

聖經知識培養出來的。

他既然見到了耶穌，聽到了耶穌要

他作外邦人的宗徒，那麼，他為甚麼還

要到阿拉伯曠野中去，而不立即去到遠

方外邦人那裡傳揚福音？關於這個問

題，教父們已有了最好最確切的答覆﹔

現在公教和非公教的學者都認為再確切

沒有了。得了大馬士革的顯示以後，保

祿如同梅瑟、厄里亞等人一樣，需要一

個安靜能專務祈禱的地方，好在祈禱和

靜觀中，把舊約與新約做一番比較。結

果，在這樣的比較中，他發現耶穌的福

音，是救贖人類的無可比擬的偉大的力

量，是天主向世人所發表的最後而具有

法定性的神聖道理。他又發現舊約所有

深奧意義，不是為他同胞的「辣彼」所

能理解的，必須在福音的光照下，才能

有所做示，換言之，舊約的永遠價值只

有在福音的光照下，才能反映出來。

舊約的末世論「上主的日子」、「天

主的國」、默西亞論、以民的被召

選．．．．．．這一切大道理，在新約內，或更

為純粹，或得到了應驗。保祿在阿拉伯

曠野和在塔爾索所過的沉思歲月，與他

日後傳教所過的忙碌生活，同樣在教會

的傳教與研究上，發生了巨大的影響與

示範作用。保祿真是「惟一基督之後的

第一人」。
保祿在第一次開始出外傳教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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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提升到了第三層天上，見到了天主

聖三，領悟了天主救贖人額的偉大計劃

（格後 12: I 6 ），至此可以說他已有了傳
教的完備的經驗，能將耶穌的名號傳給

外邦人、君王和以色列子民（宗9:15 ）﹔

他從此以後，也感覺到自己所寫的和所

講的道理，已不是自己的話，而是天主

的話（迦 l 11-12) 

1.4 傳教生活

保祿的傳教生活，可以說正式開始

於公元45年，當時聖神對安提約基雅教

會的首長說．「你們給我選拔出巴爾納

伯和掃祿來，去行我叫他們要行的工

作」（宗 13:2 ）。保祿的傳教從此開始，

一直到公元67年羅馬城郊外殉難之日為

止。他的傳教生活是積極、驚險和艱苦

的，這可以從宗和他的書信中見到。古

今的經學家經常把他在這三十年內所做

的事和遭遇，分為下列幾個時期：

( 1 ）三次傳教行程，（ 2 ）凱撒勒雅的囚

禁，（ 3 ）羅馬之行，（ 4 ）羅馬的囚禁，

( 5 ）晚年的事蹟和為主致命。誰也不能

說這種分劃不是根據史實的程序，而且

這種分法為明白保而是宗徒的歷史及其神

學的發展，是有極大的幫助的。可是在

此我們不願意多記述他在這二十餘年所

作的事，只打算比較有系統地提出那些

使讀者更容易了解保祿的精神，和他傳

教事業的原動力與效果的事蹟。

蘭賽（Ramsay）曾多次記述保祿自從

歸順耶穌以後，尤其在耶路撒冷聖殿再

次見到耶穌和聽到他所說的「你去，因

為我要打發你到遠方外邦人那裡去」
（宗 22:21 ）的那句話以後，他便憑著羅

馬國民的身份，失志傳教，使羅馬全帝

國都在歸順主耶穌。這種論調不論如何

美妙，總不能完全表明保祿的宏圖壯

志。保綠宗徒不但殷切盼望羅馬帝國歸

順救主，而且更盼望天下萬民都接受的

聖恩，歸屬耶穌名下（羅 1 :5﹔格前的：

25﹔弗 3 等處）。羅馬帝國的國界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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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限制了保祿的活動。可是從另一角度

來講，它們不能限制保祿的志願。保祿

傳教雖未越過羅馬帝國的國界，然而他

的心卻很多次飛到其他不屬於羅馬帝國

的民族那裡。安提約基雅的尼革爾西滿

和厄提約丕雅甘達刻女玉的太監（宗 14:

1; 8: 27 ）的歸化，為保祿常是一種激
勵：願基督君臨天下。為要達到這個目

的，保祿才被選為耶穌的宗徒。保祿雖

然在生存的時期，未能實現這個理想，

但是教會必能實現這個理想（弟前 3:

15 ），並且在教會內將要出現許多效法

偉大宗徒保祿的使徒，他們要迅速引導
萬民歸順基督。

保祿非常喜歡「宗徒」這稱號，喜

歡這稱號的含意，又喜歡自稱為士兵

（弟後 2:3-4 ），明智的建築師（格前 3:

10 ），又愛把自己為盡宗徒職務所受的

勞苦當作司祭所獻的供物（羅 15:16 ）。

因此，根據他的思想，他盡宗徒的職

務，熱心如獻祭的司祭，勇敢如耶穌的

士兵，明智如聰明的建築師。

如果注意這位明智的建築師的傳教

方法，便可看出，他的傳教方法有三個

主要原則：（ I ）先在猶太人會堂中宣講

福音，因為這是選民的特權（羅 l : 16) ' 
同時猶太會堂又可以用來作為宣講福音

最適宜的根據地﹔（ 2 ）特別選擇省會、

大都市、交通要道，作為宣講福音的中

心，這樣，福音的真光就自然很快地傳

達於四方：（ 3 ）他所決定的計劃無論如

何周詳，但一知道天主聖神另有所決

定，便即刻俯首順從。在第二次傳教的

行程中，像這樣的例子就非常明顯（宗

16:6-10) 

最後，保祿所採取的傳教策略，是

一種彷彿鉗形的攻勢：他想從東方和從

極端的西方攻破羅馬一一當時的世界京

都（羅 15:18-24 ），他卻沒有想到會有

意外的事，阻止他實現這個戰略計劃。

保祿向猶太同胞宣講福音常遭失

敗，向外教人宣講福音，也多次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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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17:32-34 ）﹔但是我們所說的失敗，

在保祿看來卻是天主的聖意，是天主要

他到別處去，或用別的方法去傳教。作

戰的戰士雖一時失敗，但為統帥的君王

基督，必永遠得勝，永遠為玉。

保祿傳福音有兩種方式：一種用來

專向猶太人及其歸依者宣講福音（宗 13:

16- 17 ）﹔一種用來專向外邦人傳佈福

音（宗 14:15-17 ﹔ 17:21-31 ﹔得前 1 :9-
10等處）。在第一種方式內，宗徒給聽

眾證明耶穌是天主所恩許的默西亞﹔在

第二種方式內，給聽眾證明耶穌是天主

所特派的救世主。如果在某地方因他的

宣講有了相信耶穌的人，他便準備他們

接受洗禮，在給他們付洗前後直接或間

接給他們講解教理，即所謂的「教理講

授 J( Ca tech es is Apostolica ） 。保祿在自
己的書信中，偶爾也提到了這種「教理

講授」及其內容（參閱希6: 1-3﹔迦5: 16-

26﹔得前 4: 1-12﹔格前的： 1-1 l ﹔羅 6:

17 等處）

保祿所以能夠隨處施教，建立地方

教會，不是因為他有口才或學間，而是

因為他如古時的先知一樣，是「屬於聖

神的人」（阿r Spiritus ） 。他曾給格林多的

信友們寫道：「我的言論和我的宣講，

並不在於智慧動聽的言詞，而是在於聖

神和他德能的表現」（格前 2:4 ）。保據

這話，使我們明白他成功的最大原因所

在。保祿在各地方建立教會，多是靠聖

神的德能，比如在塞浦路斯島，保祿靠

聖神的德能使厄呂瑪雙目失明（宗 13:8-

12 ），在厄弗所，天主藉著保祿的手行
了奇事異能，甚至人把保祿所用的手巾

和圍巾一放在病人身上，病和惡魔都立

即離去（宗 19:11-12 ）。他也曾親口提

醒自己的信友，要他們時常想念自己領

洗時所蒙受的恩寵（格前 l :7,12-14﹔格

後 12﹔迦 3:2-3﹔得前 l :5 等處）。總而

言之， f呆祿傳教的工作，正是望神德能

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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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保祿與信友

保祿傳教，在基督內孕育了許多信

友。他們是永遠存在的於宗徒心中的：

「你們常在我們心中，甚至於同死同生」

（格後 7: 3 ）。他將自己視作信友的父

親，偶爾也把自己看作他們的母親（格

前 4: 15 ：，迦 4: 19 ）。

耶穌在世時，稱自己的宗徒為「孩

子」（若 13:33 ），保祿通常愛稱呼信友

為「兄弟」，但是他對待信友的心腸，

常是如慈父的心腸，我們只要讀得前、

斐和費等書，便可一日了然。有時他也

稱信友為「兒子」，他常為自己的神子

祈禱，也要求他們為自己祈禱。他把自
己的希望、困難和計劃’都告訴他們，

願與他們共甘苦。他既然知道：活著為

他就是基督（斐 l :21 ），所以他敢對他

們說：「你們該效法我，如我效法了基

督一樣」（格前 l 1: 1 ）。保祿愛信友如同

自己的子女，信友也愛他如慈父。當保

赫在迦拉達患病時，如需要的話，信友

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來給保祿，也是

在所不惜（迦 4: 15 ）。阿桂拉和普黎斯

加二人不但一生幫忙他，並且在厄弗所

為救他的性命甘願引頸就戮（羅16:4 ）﹔

斐理伯城的婦人里狄雅和信友，按時捐

款幫助他們可敬的宗徒（宗 16: 14-40 ; 

斐4: 10-20 ...... ）。的確，保祿是一位富
有吸引力的偉大宗徒，我們可以看到在

他左右常有一群信友服侍他，甚至有些

從未見過他的信友，都對這位耶穌選拔

的宗徒，↑裹著誠摯的愛情。當保祿一行

到達羅馬之時，羅馬的信友都到阿丕約

市場和三館來迎接外邦人的大宗徒（宗

28: 15 ）。當保祿從阿耳巴尼山，第一次
看見他久殷切盼望進入的帝國京都時，

心中非常感動，但是，最使他感動流淚

的，還是羅馬信友對他的愛情。

我們看了以上所述，並費肋孟書和

厄弗所信友臨別時對他所灑的眼淚（宗

20:37-38 ），以及其他相類似的事，千
萬不要想保祿的生活，只有喜樂、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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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勝利，如這樣想，就完全錯了！固

然，耶穌給予保綠的喜樂，沒有人能從

他心中奪去（若 16:22 ），但是，耶穌所

說的「在世界上你們要受苦難﹔然而你

們放心，我已戰勝了世界」那一句話

i 若 16: 33 ），也在保祿身上完全應驗

了。為此，現代一位經學家，竟把保祿

的傳教生活，稱為他的「苦難史」或「苦

路」。這苦路由來的主因，就如耶穌之

所以受苦受死一樣，完全是出於「這世

界的元首」（若 12:31 ）。保祿早就知道

這些事，所以在給得撒洛尼信友的書中

老早就寫說：「罪惡的陰謀已經在活

動」（得後 2:7 ）﹔給厄弗所的信友書信

中也寫說：「我們戰鬥不是對抗血和

肉，而是對抗率領者，對抗掌權者，對

抗這黑暗世界的霸王，對抗天界裡邪惡

的鬼神」（弗 6: 12 ）。一句話，這一切無

非是魔鬼在藉著世人的成見、私慾和驕

傲，時常攻擊天主的國。在保祿時代，

這世界的元首竟企圖藉著猶太人的成見

和嫉恨，藉著外邦人的私慾和驕傲，來

消滅這個神國。

1.4.2 保緣與外邦人
保祿對外邦人常是樂觀的，這並不

是說他掩著眼睛不看他們的惡行，讀了

羅 1:18-31 一段，便知道他決不如此，

而是說他知道救贖的日子已經開始，耶

穌的寶血已經流了，無知的時代已經過

去，罪惡的一切奴隸，現在都能因他的

寶血成為天主的義子。保祿不怕外邦人
因肉體的軟弱所犯的罪，這些罪天主聖

神都能制伏，他怕的是使人心驕傲、迷

惑、虛妄、自滿的「世界的智慧」。雅

典人所以距離天主的國，比格林多人更

遠的緣故，就是因為雅典人誇耀自己的

虛妄的智慧，而格林多人坦白承認了自

己的軟弱。大體上說，外邦人除了在一

些特殊情形下，及受人唆使，排斥對抗

保祿外（宗 16: 19- 24 ; 17:5-9; 19:23-
40 ），對他一向沒有什麼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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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保祿與猶太人

保祿最大的敵人還是他的同胞一一

猶太人。從宗得知，自從他在大馬士革
宣講福音以來，以後不論他到何處宣講

福音，一直到他在羅馬殉難，猶太人始

終不斷攻擊他，屢次設計要消滅他（宗

13:6-12,45-47; 14:5-7; 17:5-9,13-15 ; 

18:5-17 ; 19:9; 21:11 24,27 ﹔ 22-28 ）。

學者通常把反對保祿的猶太人稱為：

「猶太主義保守派」（Judaizers）。宗 15記

述的，是此派在宗徒會議前後的情形，

迦、格後（ 10-13）和斐 3:3 6 所寫的，都

是為攻擊此派的謬論。讀者千萬不可以

把「猶太主義保守派」與信奉耶穌的猶

太人（Judaeo-christian）混為一談。信奉

耶穌的猶太人中，有些顧意保留著梅瑟

法律，因而實行割損（宗21 :21 ），佫守

食物潔與不潔的規則（宗 I O: 14; 18 ; 

18:21-23 ），遵守祖先的遺教（宗 2:46 ﹔

3:5,42 ﹔ 10 ），如禁食（宗 13:2 ﹔ 14:22)

和守安息日等節期（宗2: 1 ; 3: 1; 6:7) , 
他們的領袖和代表人物，就是次雅各伯

(Eusebius, Hist. Eccl. PG. 20, 197）。
這些信奉耶穌的猶太人，在耶路撒

冷公會議以前，原來主張割禮是得救恩

必守的法律，但在公會議以後，多半順

從了宗徒的決定。可惜還有一些固執和

狂妄的人，仍然假借雅各伯之名，激烈

攻擊保祿，罵他是個賣國賊，是梅瑟、

聖殿和天主的敵人：這就是保祿一生最

大的痛苦。

1.4.4 i輛裝與書信

同胞們的攻擊，信友們的急需，流

傳的謠言和謬論，迫使保祿寫了許多書

信。這些書信雖為一時一地所發，但其

內容可作萬世萬代的偉大教訓，因為其

中所寫的，不是某一位聖人的話，也不

是天使的話，而是被提升到第三層天的

宗徒的話。由於這些書信，保祿成了歷

代教會的偉大導師，至一至聖教會的大

宗徒，是向不認識天父和空子的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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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向在基督教會內的裂教和異端教徒

宣講「一個天主」、「一個基督」、「一

個信仰」的大導師﹔並且我們也相信，

到了猶太人民歸順基督的時候，這位被

自己同胞憎恨和詛咒的宗徒，將會成為

他們歸化的大導師。

保祿為慈母教會募捐：教會的合

一，原是保祿一生的理想。他隨處募

捐，不但是為協助耶路撒冷的窮弟兄，

而且還有一個更為高尚的目的，就是想

把猶太人的基督教會和外邦人的基督教

會完全合而為一（參閱宗 24: 17﹔迦 2:

10﹔羅的：25,27-31 ﹔格前 16: 1-3﹔格後

8 ; 9) 

1.4.5 保祿的合作者和教會聖職人員

發展教會和保持教會的至一性，不

是一個人所能做到的事。主耶穌在世

時，選立了宗徒和門徒，賦予他們在伯

多祿領導下管理教會的權柄。宗徒時耶

路撒冷就立了七位執事（宗 6: 1 6 ）。我
們知道，古時每一地方教會，都有一個

長老圈，由長老國管理當地的教會。保

祿和巴爾納伯第一次傳教的行程中，在

各地教會內，設立了長老（宗 14:23 ）。

這事證明保祿如此行事，完全是為順從

主耶穌的旨意和聖神的歐示（若 14:25

26 ），在教會內建立了聖統制度（Hiera

chy）。這聖統制度有三個階級：主教、

長老和執事﹔但應該承認在保祿所立的

各教會內，最高的統治權，即主教的權

柄仍完全操在保祿手中。他在各地教會

內設置長老圈，只不過管理當地教會內

的普通事宜，如發生了重大的事故，﹛呆

祿就親自或派代表，如弟茂德、弟鐸、

路加、息拉等人，前往處理。保祿知道

自己上了年紀，逐漸衰老，不能執行宗

徒的職分，便把自己的權柄，交給了他

的合作人，使他們代為繼續執行自己的

任務，因此，便把弟鐸留在克里特島，

命令弟茂德留守在厄弗所處理教務。對

保祿致命後三十年，這一段時期內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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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聖統制度，我們雖缺少明確的史料，

但在第一世紀末和第二世紀初，文獻中

就已詳載聖統制度的三個主要階級：主

教、長老和執事。這無疑是天主聖神藉

宗徒們所行的事，聖神常在教會裡實行

主耶穌的旨意（若 14:26 ﹔ 16:13,14 ）。

1.5 保祿宗徒的晚年
公元 61 年春天，保祿一行人抵達

羅馬。羅馬護衛軍的長官步洛（Afranius

Burrhus）在聽了百夫長猶里約有關保祿

的報告以後，就特准他獨白一人，在一

個士兵看守下，住在所租的房屋內。在

這房屋內，（呆祿住了兩年，在那裡他可

以隨意宣講福音，接見前來拜訪的人

士，和各地教會的代表，也能給各地教

會寫信﹔換句話說，他雖然住在有士兵

看守的屋子裡，但是仍然能夠管理他親

自所立或與合作者所建立的教會。羅馬

的信友慰鞍照顧了保祿的生活，還有他

最愛的斐理伯教會，特地打發厄帕弗洛

狄托前來羅馬，給他帶來了許多金錢，

供他使用。當時，弟茂德、提希苛、厄

帕弗辣、路加、馬爾谷、阿黎斯塔苛和

德瑪斯等人，都隨侍在他左右﹔他們住

在羅馬不是為安慰保祿，而是為幫助他

傳揚福音，因為保祿活著只是為基督，

不論境遇的順逆，總是盡己之所能，不

斷向各地來見他的人宣講福音。看守他

的士兵和長官中，有不少的人為他所感

化而信奉了耶穌，甚至皇宮中，也有不

少信奉耶穌的人（斐 1:12-14 ﹔ 4:22 ）﹔

奴隸中信奉耶穌的更日見增多（參閱羅

16 ）。即在此時，保禱除寫了費肋孟書

外，還寫了斐、哥和弗三封所謂的獄

函。

保祿第一次囚禁在羅馬約二年餘，

於公元 63 年無罪獲釋。從他被釋之日

起，直到為主殉難之日止，關於他的事

蹟可供參考的史料，幾乎只有希和保麓

的三封牧函，即弟前、弟後和鐸。此外

尚有一些有關保祿西班牙之行，及其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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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致命的零星文獻。這些文獻雖然非常

寶貴，但我們卻不能用來作為編寫宗徒

晚年的事蹟和生活的資料。因此，學者

對於他晚年的事蹟，怎樣編排，各有不

同的意見。現在根據我們自己的意見，

來編寫保祿最後四、五年間的事蹟，這

樣做法，我們承認只是一種嘗試，不能

視為定論。

保祿於公元 58 年給羅馬人寫信

時，就說他有要到西班牙去的堅決意志

（羅 15:24-28 ）。羅馬聖克肋孟（第一世

紀末）在致格林多人的書信上曾說，保

祿「到了極西的地域」（ad.Car. V,7）。慕
辣托黎書目曾記載保祿「從羅馬去了西

班牙」。其他文件如偽經伯多旅大事

錄、保祿大事錄，也有這樣的記載。許

多教父，如亞大納削、厄丕法尼、金口

若望、熱羅尼莫，都說保祿去過西班

牙。我們也實在沒有理由不相信這些古

代的文件。保ffr是在西班牙大約有一年，

又回到了羅馬，時在公元64年。這年七

月，羅馬城大火，暴君尼祿竟拿基督徒

做了代罪的犧牲（塔西倌 A nnales 

15,44 ）。保祿又聽到巳力斯坦已戰雲密
佈，知道主耶穌的預言快要應驗便從意

大利某地寫了希伯來書。這封書信，好

像是這位被自己同胞難丟面的保祿，向選

民所發出的最後呼籲。

在希的結論裡（ 13:18-25 ），提起

保祿希望不久以後，攜同弟茂德到東方

去。果然不久以後，遇到了去東方的機

會，他便乘船去了亞細亞。

公元 65 年初，保祿同弟茂德到了
直持所。臨行時，便將弟茂德留在厄弗

斯﹒而自己卻去了馬其頓，從這裡給弟

茂德寫了第一封書信（ 1 :3 ）。保祿此時

自己知道將不久於人世，雖年老力衰，
但仍僕僕風塵，梯山航海﹒到各處巡視

他所建立的教會。他從馬其頓到了格林

多﹔又從那裡帶著弟鐸到了克里特島﹔

克里特島可以說是保祿最後建立的教

會。當時，他覺得自己不需要留在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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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島宣講福音，僅把弟鐸留下繼續傳

教，而自己又到別處去了。至於保祿從
克里特島去了何處，無從得知。可能保

祿從克里特島又回到了馬其頓。從那裡

曾給弟鐸寫信，請他到尼苛頗里去見

他，因為他已決定要在尼苛頗里過冬

( 65-66年的冬天）。他在尼苛頗里也沒

有得到一天安閒’仍然致力於傳教工

作。由此我們可以明白保祿以後為甚麼

要打發弟鐸到達耳瑪提雅去的原因了

（弟後4: 10 ）。冬去春來，保祿仍回到亞

細亞。保祿很可能是在特洛阿、卡爾普

家中，被羅馬的巡查逮捕的。這次逮捕

事出突然， 1育形很嚴重，連他自己隨身

穿的外衣、書籍和他最愛的經卷，都不

許他帶去（弟後 4: 13 ）。保祿被捕後，

便解到亞細亞省會厄弗所去受審。以前

他在厄弗所是一位極有名望的人，連外

邦人都喜歡與他接交往來，但如今已為

階下囚，除了愛護他的幾個知己密友，

如弟茂德、阿桂拉和教乃息佛洛外，其

它的人都紛紛離開了他（弟後 1: 15 ）。

在離開他的人們中，保祿曾特別提及

的，有非革羅、赫摩革乃和銅匠亞歷山

大（弟後 l :15-16,18 ﹔ 4:14-15 ）。亞細

亞省的督導使，沒有在厄弗所審訊和懲

治保祿，這或許是因為保祿如同在斐斯

托前一樣要求上訴凱撒’或者因為是根

據京都的諭示，這位著名的基督徒領袖

一經被捕，應即解送羅馬，我們以為第

二原因較為可取。那些忠於宗徒的門徒

決定陪同他到羅馬去，在途中特洛斐摩

因患病，停留在米肋托﹔厄辣斯托因職

務留在格林多，別的人或半途中止，或

離開了保祿。實際上，他第二次在羅馬
被囚禁時，只有路加在他左右，這可能

是因為路加以醫生的身份容易獲准接近

保麓的緣故（弟後 4: 11) 

保祿初次受審時，情形很是悽涼﹔

關於此事，他寫信給弟茂德說：「在我

初次過堂時，沒有人在我身旁，眾人都

離棄了我，願天主不歸罪於他們」（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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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4: 16 ）。保祿在初次受審之後，監禁

他似乎比以前更嚴，因為教乃息佛洛從

厄弗所趕來羅馬要服侍保祿，他一到羅

馬便到處尋找宗徒，經過了很久才找到

（弟後 1:16-18 ）。保祿在地下監獄一
可能是著名的瑪默提諾監獄一一如同所

有的囚犯一樣，急切盼望看見他所最愛

的人，如馬爾谷和他心愛的門徒弟茂

德。馬爾谷在羅馬同伯多祿工作了很

久，可能認識一些有地位的人，可以利

用人事關係與保祿見一次面。保祿就可

以囑咐馬爾谷如何繼續宣講和維護福

音。保祿特別盼望再看到弟茂德，為此

特給弟茂德寫了第三封書信一一這是他

寫的最後的一封書信，可視為保祿的遺

囑一一請弟茂德快到羅馬來見他。弟茂

德到了羅馬時，保祿是否尚在人間，或

者已經為主殉難，不得而知。

保祿在給弟茂德寫這最後遺書時，

似乎他已預知，自己快要離開人世去接

受榮冠的時期不遠了，就如他寫說：

「我已被奠祭，我離世的時期已近了，

這場好仗，我已打完，這場賽跑，我已

跑到終點。這信仰，我已保持了。從今

以後，正義的冠冕已為我預備下了，就

是主，正義的審判者，到那一日必要賞

給我的﹔不但賞給我，而且也賞給一切

愛慕他顯現的人」（弟後 4:6-8 ）。在他

第二次提審時，便定了他的死罪。審判

他的人似乎是厄略和撒彼諾（ Clem.

Rom., Ad. Car. V,4.）。保祿既是羅馬公
民，根據塔四信所說的，必須由土兵押

送到羅馬城外第四十記程碑處。當保祿

被押至撒耳威雅水泉（Ad aquas Salvias) 

旁，先受鞭搓，後被斬首。也許離保祿

受刑不遠的地方，站著許多猶太人，正

在那裡咐掌大笑，而路加、厄鳥步羅、

普查、理諾、克勞狄雅．．．站在另一不遠

的地方，正在流涕痛哭。

根據歐色彼的記載，和其它古代文

獻，保祿是在尼祿在位第十四年上，即

公元的－68 年之間，為主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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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祿的著作

自保祿宗徒於公元六七、八年間，
為主殉難後，敘利亞、亞細亞、馬其

頓、阿哈雅和羅馬等地的信友一聽到他

們的宗徒，已為主殉難，便立即謹慎蒐

集他的遺作。宗徒在世時，教會內似乎

收藏了他的一些書信 Ci自後 3:15-16) ' 
但不知道這初步的收集究包括那些書信

和有多少。原來收集保祿的書信，是很

合乎他本人的願望的，因為他不但殷切

盼望得撤洛尼的信友把自己寫給他們的

信讀給眾弟兄聽（得前 5:27 ），而且還

要求哥羅森的信友去讀他給勞狄刻雅人

所寫的信，同時，又要求勞狄刻雅人讀

他給哥羅森人所寫的信（哥 4: 16) 

大致可說，從保緣致命那年起，到

公元 130 年，教會已編輯了保祿書信全

集，並且在這期間，所著錄的新約經書

已分為兩部．一部稱為「福音」

( Euangelion ’即四福音），一部稱為

「宗徒」 （ Apostolos ＇即宗徒經書）。更

具體說，所謂「宗徒」’即是指保祿的

書信：或是他的十三封書信，或如加入

希，即是十四封書信。宗徒時代的教父

( Patres Apostolici ） ，不但認識這些書

信（連希也在內），而且在他們自己所

著的書內己暗引或明引過。從 130 至

170 或 180 年，教會的作者和異教的作

者，開始了解釋保祿書信的工作。說到

保祿書信全集，異端首領瑪爾強

( Marcion ）是特別值得注意的，因為他

願意改編新約正經書目，就間接證明

「偉大教會」（ megale Ecclesia ）早已制

定了正經書目。瑪爾強（ 90?-161 年）因

保祿曾駁斥過舊約的法律，遂漸漸檳棄

了舊約聖經，從新約中只保留了路加福

音（由第三章起）和保祿的十封書信（把

弟前、弟後、鐸和希刪掉）﹔並且在他

所承認的十封書信中，諸凡推崇舊約的

地方，一概加以刪去。從德都良攻擊瑪

爾強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在瑪氏以前，

聖教會早已編有保祿書信全集。在瑪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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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世後，所謂慕辣托黎書目殘卷收錄了

保祿十三封書信（缺希）。慕氏的書目

殘卷表示羅馬教會的教理，因而值得引

用它上面關於保祿的書信所記載的：

「保祿的這些書信是在何處和為了什麼

緣故寫的，給那些願意了解的人，各書

信本身己說明了。首先，保祿禁止格林

多人自相分裂和宣講異端，之後，又禁

止迦拉達人行割禮。給羅馬人寫了一封

長信，囑咐他們聖經所有的次序，並且

明示只有基督是聖經的根源。關於這一

切，我們不需要辯論，因為真福保祿宗

徒遵從先輩若望的作風，給七個教會寫

了書信，次序是這樣：第一封致格林多

人，第二封致厄弗所人，第三封致斐理

伯人，第四封致哥羅森人，第五封致迦

拉達人，第六封致得撒洛尼人，第七封
致羅馬人﹔雖然是給格林多人和得撒洛

尼人，為糾正他們又各再寫一封，但是

這些信也是向普世教會寫的，因為教會

只有一個，並且若望在默示錄內，雖然

是給七個教會寫的，但是也是向普世教

會而發言。此外，保祿還給費肋孟和弟

鐸各寫了一封書信，給弟茂德為表示他

對他是特別記念和愛戀，給他寫了兩封

書信。這四封書信，雖然是給私人寫，

但在公教內很受重視，早已定為聖書

了。此外，還有假倍（呆祿的名義給勞狄

刻雅人所寫和給亞歷山大里亞人所寫的

書信，還有許多其它根據瑪爾強異端教

義編寫的作品。這些作品都是聖而公教

會所不能接受的，因為把膽汁與蜂蜜援

合在一起是不相宜的」。假使我們還提

出那屬於第三世紀初 46 號草紙文件
(Papyrus 46 ），就知道保祿的書信在當

時的埃及，是如何的流行了。 46號草紙

雖已殘缺不全，但幾乎保存了全部書

信：羅、希、格前、格後．．．．．．弗、迦、

斐、哥、得前。又公元 180 年，非洲間

的督導使撒突尼諾逮捕了一些下層階級

的基督徒，審問他們說：「你們在檔案

中收藏了些什麼」？信徒答說．「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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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我們的重書和聖保祿的書信 J 0 熹

里的致命者 （ Martyres Scillitani ） 的

話，證明了在教會中，連在她的最平凡

的子女中間，普遍流行著保祿的書信。

他們如同其它被逼害的信友一樣，時常

默想、聖保祿的著作，準備為基督作證，

為基督致命。關於保祿書信其它的問

題，參閱每封書信條文。

至於待斯曼（ A. Deismann ）所提出
的問題：宗徒的書信是公函或是家書？

就我們看來，保祿的一切書信不能限於

第一類，也不能限於第二類，連保祿寫

給費肋孟的短遷，也不能完全視作私人

函件，因為保綠寫這短鐘時，即己想到

哥羅森的教會（ 3,5,22 三節）。他寫給

羅馬信友的書信，乍看起來，似乎是一

封公函，但其中有許多部份，照我們看

來確是一封家書。「家書」二字，為表

示保祿書信的文體和精神，似乎很切

合，因為在保祿心目中，那裡有基督

徒，那裡便有基督及其教會﹔教會乃是

天主的大家庭。為此，無論保祿給那一

個基督徒或那個地方教會寫信，總是以

宗徒的身份來勸勉、安慰和教訓天主家

庭中的人。按這意義來解釋，保祿所寫

的書信，都可以稱做「家書」’即「天

主家中的書信」。

保蔽的書信在文學上有什麼價值？

在答覆這個問題以前，必須先弄清文學

和文學家的意義。假如文學僅在辭藻的
優美和語言的典雅，而不管所說的是否

真實和對人有無益處，那麼，保祿的書

信就不是文學作品了，也不會被那些崇

尚文學的人所看重一一文藝復興時代，

曾有這樣的文學家 然而如果文學是

偉大人物表達的偉大的思想時，那麼，

聖保祿是一位傑出的文學家了。天主的

歐示使保祿的思想已昇華到最高境界﹔

有時鼓舞他，感動他，使他或口授，或

用筆書寫時，儼然就像一座正在噴火的

火山，氣勢磅薄，不可還止，致使他的

文章語句，有些不合乎普通文法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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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祿曾親口說過：「我拙於言詞，卻不

拙於知識」（格後 11 :6 ）。聖奧斯定說：

「我們不說宗徒遵守了修辭學的規則，

但我們也不否認修辭學追隨了他的智

慧」 （ De Doctrina Christiana IV, 7) 

第三世紀有一位外教的修辭學家加息約

隆琪諾（ Cassius Longinus ）曾說：「在

希臘辯才和思想登峰造極的，要算是德

摩斯﹔武乃（ Demosthenes ）、里息雅

( Lysias ）、厄斯基乃（ Aeschynes ）、

依索客辣﹔武（ Isocrates ）、安提豐

(Antiphon ）了．．．．．．但是他們之旁，還
有塔爾索的保祿，他的辯才雖不靠次第

分明的論證，但在感情奮發上，我卻以

他為第一」。

假使我們把歷代學者關於保祿的文

章和辯才所提出的意見，一一寫出來，

恐怕要成為一部巨著。這裡僅引用聖熱

羅尼莫稱讚保祿的話以概其餘。聖人

說：「每次讀到保祿宗徒，好像聽到的

不是語言，而是雷聲」 （ Ad Pamma

chium Ep. 峙， 13 ﹔ PL.泣，502 ）。還有無

數其他的哲學家、神學家、神秘家等，

補充聖熱羅尼莫的話說：「保祿的言

詞，放射出天父家中又濃密又清美的芬

芳」

3. 保祿的解經學

以民由充軍之地回來後，首先，在

耶路撒冷辦了兩件重要的事，即恢復聖

殿的敬禮和經書的研究。關於經書的研

究，先是搜集失散的經書，其次是學習

經書的文字。經學到保祿去耶京攻讀聖

經的時候，已十分發達。讀經的學校由

於希肋耳和保祿的老師加瑪里耳二人領

導，已聞名於世，其中最有聲望的是加

瑪里耳，他的權威由米市納一書中可見

一斑：「自從老加瑪里耳死後，法學的

光榮便消失了，聖潔和節制也滅絕了」

(Sota IX, 15 ）按當時學校的規程，攻

讀「法律」（ Torah ）和祖先的傳授

( Paradosis ’見米市納，尤其 Pir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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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oth 即祖先的錢言），期限普通是三

年或四年。受教之處，是在老師家中，

或在聖殿走廊（路2:41-52 ）。所謂祖先

的傳授，如果是屬於倫理和道德方面

的，便稱為「哈拉卡」（ Halaka ），「哈

拉卡」一詞含有應走之路的意思﹔如果

是屬於歷史、道理和教義方面的，便稱

為「哈加達」（ Haggada ），「哈加達」一

詞，相當於教理，聖經史和歷史的訓

＝。仁3

祖先的傳授多半是屬於倫理部份

( Halaka ），按當時經師的意見，這樣

的傳授比「法律」尤為重要。米市納記

載：「違抗經師的話比違犯梅瑟的法

律，更為兇惡」 （ Sanhedrin XI.3 ）。由
這話可知當時法利塞人的精神怎樣﹔他

們確信人如不嚴守傳授，必不能遵守法

律。撒杜塞人雖然極力反對這種精神和

主張，但由於法利塞黨人的勢力特別強

大，所以重傳授而輕法律的思想，在新

約時代形成了猶太教義的特點之一。

保祿讀經時，祖先的傳授尚未編黨

成書，所以學生聽老師講論，必須強記

在心。至於聖經，學生本應研讀聖經原

文﹔但因為許多學生是來自外國的猶太

僑民，他們從小熟讀了希臘通行本，當

然在耶京閱讀的也是希臘譯本。保祿的

老師加瑪里耳，如同他的岳父或祖父，

希肋耳對外邦人已不像從前那麼仇視，

早已學習應用希臘文，所以此時對於經

文不論是希伯來文，或是希臘譯本，已

不關重要，最要緊的是怎樣解釋經文。

對猶太經師注釋經文的著作，如我們第

一次閱讀，不但很不容易引起興趣，而

且奇怪他們的解經方法。依照我們的推

論，決想不到聖經的某句話的內容，會

有像他們所解釋的那樣的意思，也決看

不出某一史實，能夠象徵他們所講的道

理．．．．．．但如果我們耐心細讀下去，反復
研究推敲，就會逐漸明白猶太經師解

釋聖經的原則和規則。一經明白了這

些原則，就好像得到了打開猶太經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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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經的鎖鑰。

這些原則先有七個，以後是十一

個，最後是十三個，傳說最重要的是希

肋耳所發明的。在聖保祿時代，很普遍

的就有解釋「哈拉卡」的三條，和解釋

－哈加達」的四條。保祿自然利用了這

些原則，而且以聖言降生的光，來照耀

且鞏固了這些原則。今不談保祿時代的

學者如何利用了這些解經原則，一一不

論是七條，或是十一或是十三條 而

只注意討論聖保祿的解經原則。

第一、不可否認，保祿的解經方法

和猶太經師是有些相似的地方，如保祿

所利用的「經語錄」（ hazar ）、「類似語」

(analogy ）、「寓言」（ allegory ）以及

所謂（ qalvahomer）的推論法 即由

小到大的推論法。

雖然如此，保祿卻總不做文字的奴

隸，如猶太經師一樣。聖宗徒所利用的

解經原理，明顯地告訴我們，猶太經師

是尚未認識到另一個世界。我們不否

認，有些猶太經師，聲明舊約一些地方

的話是暗指默西亞，但是聖保祿卻具體

講述全部聖經的旨趣，乃是耶穌基督，

即身為默西亞的耶穌。再說，保祿解釋

聖經，是通過默感聖經作者的聖神而作

出的解釋，由於此，他的解經學稱為

「屬聖神的解經學」

第二、保祿所引用的經文，除四、

五處外，其餘都是引自七十賢士譯本，

這樣的引經是很合理的，因為他的書信

都是用希臘文寫的。他的讀者，無論是

猶太僑民，或是外邦的歸化者，或是信

奉基督的外邦人，他們都熟悉希臘文聖

經：至於希伯來文聖經，除了少數幾個

學者外，多數人是看不懂的。

第三、保祿所引證的經句，有時不

但與希臘通行本不符，而且有時也不合

原文，對這種情形，學者們以為：（ I ) 

保祿引證聖經往往單憑記憶，因此，所

引證的經文可能有所遺漏：（ 2 ）有時他

故意把引用的經文縮短，或顛倒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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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插入一些注解，或用另一個類似的

詞句來代替原文的詞句（羅9:27 ：，依 10:

22﹔歐 l : 10 等處）﹔（ 3 ）或者他所用

的希臘通行本與我們現有的希臘通行本

不同﹔第四、最後，應該注意以下兩

點：（ 1 ）作者引用經文不常是為確證一

種道理，而只是用來引起講另一種道理

的小引，其作用有如中國詩經所謂的

「興」。這種引用法叫做「講道適應法」

( accomodatio oratoria ），羅 9: 18 ; 10: 

6-9：，格後 3:7 18﹔迦 4:21-31 等處，似

乎都屬於這種引用法。（ 2 ）照保祿看

來，舊約既然只是為預備聖子降生而寫

的，那麼，舊約自然處處充滿了象徵的

事物，都帶有預言的色彩﹔換句話說，

舊約不但是預備，而且也預言基督及其

所要訂立的新約，這種道理，是希伯來

書的特徵，但在其它的十三封書信中，

多少也有所論及。

為此，可以明瞭舊約為什麼稱為新

約的「影子」、「預備」和「模型」，

也可以明白為什麼亞當是基督的預像

（羅 5: 14：，格前的：22,44-49 ），以民在

曠野中為什麼預兆基督教會在世的生活

了（格前 10:1-11 ）。舊約的制度就整體

而言，是「影子」’基督所立的新約制

度即是「實體」（哥 2: 17 ：，弗 5:32﹔迦 4:

23 等處）

4. 保祿神學綱要
本辭典常常提出聖保祿的神學，如

在異民、聖寵、成義、基督教會、洗

體、聖體、婚姻、亞當、原罪、罪惡等

條，因而在下面，為避免重複起見，我

們便簡略地提出聖宗徒的神學大綱。有

的學者合理地將保祿的宣言與他的神學

分開，這樣做是全然對的，因為宣言是

一般宗徒們所宣傳的同一道理（見格前

1 l 等處），至於神學則包含著傳授的道

理和個人的沉思與對天主奧秘的精神體

會。由於此，新約的最大的神學家，即

保祿和若望，顯然是有分別的﹔若望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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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是個直覺主義家，保祿卻似乎是個論

證家。再說，各神學家的思想趨向，和

他所受的教育、生活經驗，社會環境、

他本人的個性與愛好，以及其它類似的
原因，都可解釋各神學家所有的特點。

除了這些屬世的原因之外，還有一個超

世的因素，而且為新約宗徒是最主要的

因素，即天主的敢示，保祿不少次曾提

到了這項因素（羅 16:25﹔弗 1: 17 ; 3:3 ; 

迦 1: 12 ﹔ 2:2 ：，羅 3:5 ﹔ 8: 19﹔格前 l :7; 

得前 l : 17 等處）
每位大神學家，都懷有一個主要的

基本道理，作為他所講的一切教理的淵

源。由此學者都努力去發現保祿神學的

這個基本的道理。說到這裡，我們得先

聲明﹔我們決不贊同「成義」或「稱義」

為保祿神學的中心思想，也不以為這個

中心思想，是「肉」與「神」’「舊約」

與「新約」’「法律」與「聖寵」’「第
一亞當」與「第二亞當」’「死亡」與

「生命」相對立的道理，也不贊同一些

著名學者所說：保祿的神學是基督教會

神學。

以上所述各種學說，雖然都包含有

保祿神學的一些因素，但是，我們以為

沒有一種學說能夠掌握著保祿神學的中

心思想。那麼，什麼是保祿神學的中心

思想？我們以為保綠神學的中心思想就

是「基督」，而且敢說保碌的神學：就

是基督學。在基督的光輝容貌上，保祿

看到了永生的天主，創造萬有和關懷萬

有的天主。天主之子耶穌在保祿的心目
中，不但是天主的敢示者，而且也是萬

有存在的基本因素和最後的歸宿，是萬

有的元首，尤其是教會一一天主的國

的元首。

基於上述，我們把保綠神學的要理

分做兩節，略述如後。

4.1 基督降生的世界

保祿自從在大馬士革城郊看見復活

的耶穌以後，便把自己直到那時所過的

604 

九畫

生活看做「無知的生活」’「有罪的生

活」（弟前 l : 12-17 ）。他也承認以前所

做的都是憑著良心做的（宗 22:3-4)

但是當他每次把大馬士革以前的生活與

以後的生活比較的時候，他就不能不把

他從前的一段生活稱為黑暗、無知和罪

惡的生活，把以後的生活稱為光明、明

智和聖寵的生活﹔而且宗徒把他個人的

生活體驗貼在人類的歷史上，或者更好

說，他個人的經驗，使他了解了人類悲

慘的歷史。新約宗徒保祿的經驗與舊約

大先知依撤意亞的經驗（依6 ），有極相

同的地方。當依撤意亞在聖廠內見到天

主威嚴的時候，（更明白了以色列選民在

宗教和道德上的墮落﹔在大馬士革城

外，保祿領悟了人類的墮落和天主救贖

人類的方法。在天主前，亞當的一切後

裔，不論是外邦人或以色列人，都失掉

了天主的光榮，都需要天主的護助和救

援，否則，任何人沒辦法獲得平安和救

恩。天主所採用的救人方法，不是保祿

和一般熱心的猶太人所意想，所遵守和

所愛護的梅瑟法律及舊約的宗教制度，

而是選民所拋棄的那塊「角石」一一耶

穌默西亞：「匠人所檳棄的石頭竟成了

屋角的基石！這是由上主成就的，在我

們眼中殊為神妙」（谷 12:10-11 ）。這

樣，藉著基督的生活和作為，天主便親

自進入了人類的歷史，天主親自在世界

上建立了他自己的國度和自己的家庭。

以前的制度已經過去，新的時代業已開

始，「看哪！我要創造新天新地，先前

的不再為人所記憶，不再為人所關心」

（依 56:71 ）。的確，大馬士革的神視，

使保祿本人的生活前後分為兩段，同一

神視也使保祿看清楚了人類歷史的前後

兩段，即聖子降生以前的時期，和降生

以後的時期。為明瞭天主所建築的新工

程，必須知道一些舊時代的狀況，具體

來說，就是應該知道保祿對人類在聖子

降生以前的狀況有什麼看法。所說「人

類的狀況」’根據保祿的意見，亦即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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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吾主耶穌的意見，不是指人類的文化

和世上的幸福，因為這些暫時的，屬於

歷史的事，在保祿看來幾乎毫無價值可

言。那麼，所說的「人類的狀況」’應

該是指人類在天主之前的情形，即人類

與天主之間的關係是友好的呢？親密的

呢？還是敵對的呢？

保祿對基督以前的人類的情況，是

從兩條路去觀察：一條是從天主那裡出

發，以天主永遠計劃做起點。依照這個

計劃，天主在創造世界以前，從永遠就

預定了聖子要降生成人，立定了聖子為
萬有，尤其為教會的元首（弗 1 :3 14 ); 
另一條可以說是歷史的道路，是由元祖

亞當出發。在這條路上，保祿特別注意

是亞當的原罪和這罪對人類的遺害，所

以結論說：「所有的人都犯了罪，都失

掉了天主的光榮」（羅 3:23 ）。在羅 1-3
三章內，聖宗徒聲明，非但異民而且選

民也都是在罪惡權威控制下，故此，都

需要天主的仁慈（見「異民」及「以色

列」兩條）來赦免和拯救。

說異民及以民都需要天主的仁慈，

並不是說保綠否認選民的特權，反之，

他是承認而且表揚這些特權的（羅 9：卜

5 等處），但他卻深知這些特權的宗旨

和作用．他告訴猶太人這些特權是暫時

的，不完備的。這些特權應該，而且只

是在基督身上獲得成就。保祿本來迫切

願意以民藉著承認默西亞，使他們的地

位更加提高，使他們的聖德更加偉大，

使他們的使命更加有功效。

保祿承認選民的特權，可是他沉默

思維所有世人都是由天主創造的，並且

天主的「恩、許」普及萬國萬民，不能只

顧選民的救恩，而應該顧到全人類的救

恩。其實，「恩、許」不應只限於選民，
而是關係到全人類。法律，即梅瑟法

律，是暫時的﹔而「恩許」’則是永遠

的，且包括萬民。天主並不是藉「法

律」施行他拯救人類的計劃，而是藉著

「恩許」’那麼，「恩許」的深微精義，

就是聖子降生為人。

4.2 聖子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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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子降生為人的奧蹟，根據新約的

論點，是說天主聖子取了人性而誕生為
人，故此，他是真天主也是真人。這是

聖若望在福音的序言裡（若 1: 1-8 ）特別

講述的奧妙道理。保祿在書信中對此問

題也有論述。這道理假定了天主三位一

體的道理，事實上，如果不稍微懂得一

點聖保祿對天主三位一體的道理，也就

不能了解他對天主聖子降生的道理。

4.2.1 天主三位一體

像保祿這樣一位篤信唯一神教的猶

太人，自從歸化以後，不但相信天主聖

三的道理，而且還極力宣揚，就史學和

心理學的論點來說，實在是一個難以理

解的謎。要了解這個難以理解的謎底，

除非我們相信宗徒是在大馬士革城郊的

神視中有所領悟除非我們相信他從，原

始，教會由主耶穌和聖神接受了這一新

約敢示，否則，是絕對無法理解的。

自由派的批評家所提出的解釋，不

但意見紛耘，而且自相矛盾，甚至不符

合教會歷史的發展。近百年來，有的學

者恢復了古代已有的異端邪說，如「主

宰說」（ Monarchianism ）、「猶子說」

( Adoptianism ）、「形態說」（Moda

I ism ）、「聶斯托利說」（ Nestori

anism ）。這些異端邪說主張事實上只

有「一位」天主，聖子和聖神只不過僅

是唯一的一位天主的表現。耶穌是一個

純人：天主藉他發揚自己的無限仁慈。
耶穌與聖神在實際上並沒有區別，聖神

只不過是耶穌的精神，是耶穌的一種內

在的傾向，而不是獨立的一位。當然天

主聖三是歐示中最奧妙的道理，是信仰

的對象，任何人都不敢解釋這奧妙道

理，而且也不能解釋（請參閱「天主聖

三」條）。在此，我們只說，保祿雖然

不如若望那麼清楚，那麼深奧講述了這

道理，可是他也以這道理為「永生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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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散示」’？為新約的基礎。再說，保祿

除了讚頌聖三所用的方式外（格 1 3 : 
13 ），還把新約的道理 自己的福音

完全建築在聖三道理的基礎上（弗

1 :3 14 ; 4:3 6﹔格前 12:4-6﹔羅 8: 14-

17 ﹔ 12:3-11 ﹔ 15:15,16,30 等處）。其
實，他也只能這樣做，因為基督的圓滿

敢示（希 1:1-4﹔瑪 28: 19 ），永生天主

的毆示，（若 14-16﹔谷 1: 10 12 ）和信

友們的體驗，都必然要求保祿依照聖三

的散示來傳揚，揭露福音的一切奧蹟。

4.2.2 論耶穌的天主性

按聖保祿的概念：聖父歐示聖子，

並在聖子身上做示自己，即將自己內在

的生活，自己「三一的」生活敢示給

人。一個熱忱奔放的法利塞人，一個不
能妥協的唯一神論者，如何能夠宣稱基

督屬於神的範圈，如何能夠聲言基督是

「神」’是天主？這確是歷史上一個微

妙的問題，如同天主三位一體的道理一

樣難理解。為此，我們不能不聲言保祿

這種論調，是由大馬士革神視，是由聖

教會的信仰，是由天主的思寵 信德

之光，而來的。

被釘十字架的耶穌超乎萬有之上，

他是如此卓絕，以致不能再高，因為在

「無限有」（ ens infinitum ） 上不能再添什

麼。保祿從歸化的時候起，基督在他的

心目中是獨一無二的，唯一的，沒有什

麼能駕乎他之上，也沒有什麼能與他並

駕齊驅的。再者，這基督是真天主，因

為他在天主的光榮中顯現了給保祿，也

是真人，因為他不是一個被虛構的人

物，而是一個有生有死的歷史人物：他

就是在保祿歸化前僅六年，被釘死，死

後三天復活，復活後升天的耶穌。

關於這位歷史人物，保祿宣講他是

天主聖子，他有天主性。保祿在他所寫
的第一封書信中（得前 5:9,10 ），就把

人類的救恩歸功於基督（按舊約整個道

理，救恩只能由天主賜與）。數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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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在得後（ 2:16 ）又稱耶穌為「主」，

如同舊約稱天主為「上主」一樣

(/ahveh ＝孟加ios ）﹔並且聲明基督按性

體和地位與天主是相同的。二、三年之

後，又在格前（ 10:4 ）將基督寫成諸神

恩之源﹔在羅 9:5 明言基督是天主，在

獄函（弗、哥、斐）內，宣佈基督和天

主聖父是萬有的創造者和最後歸宿﹔換

言之，保祿在這幾封書信中，極清楚地

論述基督在降生以前就已先存在 （ Pre

existence ） ，享有天主的全知、全能和

其它無限的德能。哥 l :15-20﹔弗 1:3-

14：斐 2:5-1 l ﹔格後 8:9﹔希 I: 1-4 等

處，也都明白說到基督先已存在和他的

天主性的道理。這裡我們不去駁斥那些

竟敢曲解這些經文的批評家，我們只說

他們是憑世俗知識去推論，不根據客觀

的歷史證據而發言，只J：~主觀哲學上的

偏見而立論。這些批評家根據偏見（或

屬「不可知論」、或屬「無神論」）恣意

詭辯。事實上，自第一封書信直到最後

一封書信（弟後），保祿常以耶穌具有

天主性，是天主聖子。這由保祿對耶穌

屑的名稱和特殊字眼可以證明。

4.2.2.1 主
這名稱來自耶路撒冷教會。根據原

始教會的意思，耶穌因自己的死亡、復

活和升天、被天父立為「主」（路24:26 ﹔

伯前 1: 11﹔希 2:9 ）。「被立起主」’即

謂耶穌掌有天主的權能和光榮，是最後

審判的審判官（宗 10:42 ）。「主」是舊

約中所稱的「上主」’是天主最尊貴的

名號。耶路撒冷教會因信耶穌是天主，

就把這名號用在耶穌身上了。怕多祿以

舊約中世界末日由上主天主所行的審

判，歸於耶穌執行（宗 10:42 ），可知伯

多祿信耶穌為天主。保祿也接受了這個

道理，並且加以發揮（參閱得前、得

後、格前 2:8 ﹔ 9: 1 ﹔格後 1: 14﹔羅 1: 1-

7 ﹔ 4:24,25﹔斐 2:5-1 l 等處）

4.2.2.2 「天主子」或「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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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個語詞在保祿書信裡出現了凡

二十餘次。這個稱號照保祿的意思，表

示耶穌是天主所恩許的「中保」’所以
是具有天主性的（格後 l :10,29 ），這名

稱也表示耶穌的先存性，是說耶穌在誕

生以前，從永遠就是天主之子，從永遠

就在天主聖父懷中（羅 l :4 ﹔ 8汀，21,22 ﹔

9:5﹔迦2:20﹔弗 1 :6 ; 4: 13﹔哥 1: 13﹔鐸

2: 13﹔參閱宗 20:28)

4.2.2.3 「救主」（ Saviour)

這名稱表示救贖人類是惟獨天主所

能做的。保祿把這個名稱用於天主聖

父，也用於基督（弟前4: 10：，弟後 l :10; 

鐸 1 :4 ; 2: 13 ﹔ 3:6﹔弗5:23﹔斐3:20 ）。

4.2.2.4 「中保」（ Mediator)
這名詞的意義是指一位有天主性的

人，因為天主聖父藉著他行動，藉若他

把自己做示給人（弟前 2:4﹔希 8:6 ﹔ 9:

15 ; 12:24) 
以上幾個名稱，可以說都是由教會

對耶穌所有的體驗產生出來的。在保祿

書信內，還有許多地方顯示他個人的體

會。他憑著個人的這些經驗，也聲稱耶

穌是天主。他親自體驗到聖寵是天主藉

著基督，且在基督內所賜予的（迦 l :6 ; 

2:21 ﹔羅 5: 1 l 等處）﹔天主在基督內與

人和好（哥 3: 13﹔弗 4:32 ）﹔基督拯救

了我們，使我們獲得自由（迦5: 1 ），基

督是我們的「和平」（弗 2:14,18 ），替

我們戰勝了死亡（弟後 l : 10 ）﹔他把聖
神賜給信仰他的人（格後 3: 17 ）﹔聖神

的奇恩也就是基督的奇恩（弗4:8, 11 ）。

以上所列述的，都是保祿個人的經驗。

再者，根據保祿的道理，信徒服從基

督，就如應該服從天主一樣（羅 14:7-

10﹔格後 5: 15﹔哥 l : 18﹔斐 3:21 ﹔格前

3：泣，23 ）﹔信徒應該中悅基督，承他的

旨意行事，效法他的榜樣，為他吃苦耐

勞，呼號他的聖名，完全如中悅、呼號

天主聖父一樣（格前 7:32﹔弗 5: 17：，格

前 l 1: 1 ﹔斐 1 :20﹔羅 10:12,13 ）。這些

天是子主天是督基了明證迦
白在在

。
話
主

4.2.3 論聖神的天主性

保祿對有關聖神所講述的不是理

論，而是聖神在基督內，在信徒身上，

尤其在基督妙身上所有的一切運行。聖

神因是天主的神，所以能使信徒成為天

主的義子（迦 4:6﹔羅 8:15-17 ﹔ 5:5 ）。

保綠特別注意聖神聖化基督妙身的事實

（格前6: 11 ）。聖神不但是聖教會永遠光

榮的保證’而且是聖教會「在耶穌基督

內生活」的神力（格後 l :22﹔弗 1: 14﹔羅

8:2,23 ）。由於聖神不但是天主聖父的

神，而且也是聖于之神，由於聖子和聖

神的行為完全一致，更由於聖神在基督

妙身上的運行，所以保祿有時對聖子與

聖神用了一些類似的語詞，如「在基督

內」和「在聖神內」（格前 1 :30﹔羅8:9 ）﹔

「蛇立在主內」和「位立在一位聖神內」

（此語亦可譯作：堅持同一的精神，斐

4:1 ＝斐 l :27 ）﹔「在基督內宣講」和「用

聖神所教的．．．」（格後 2: 1 7 三格前 2:

13 ）﹔「在基督內得以成義」和「在我

們的天主的聖神內．．．得以成義」（迦2: 17 
三格前 6: 11 ）﹔「在基督內聖化的」和

「在聖神內聖化的」（格前 1 :2 ＝羅 15:

16 ）﹔「在他（基督）內受了割損」和

「在聖神內受了割損」即「心中的割損是

出於神」（哥 2: 1 l 三羅 2:29 ）。這些類

似的語詞，並不表示保祿把基督和聖神

視作同一位格，而是指基督和聖神在教

會內的行為是一致的0各前6:15-19 ）。

依照保祿的道理，望神別於聖子，

猶乎聖子別於聖父（迦 4:4-6 ﹔ 羅 8:

9' 11 ）﹔聖神是有自己的位格的。誠

然，聖神住在信徒心中，引導天主的義

子（羅 8:9,11,14 ），給我們作證（羅 8:

“），扶助我們的軟弱，為我們代禱

（羅 8：訝，27) ，賜予我們生命（格後 3:

6) 
人無論怎樣認識基督的道理，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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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蒙受天主聖神，仍不能算是屬於基督

妙身的人（宗 19: 1-7﹔羅 8汁，2,9 ：，弗 1:
13﹔迦 3 ：口， 14,29 ）。沒有望神，就沒

有基督的妙身（格前 12:13﹔弗 4:4) , 

因為基督的妙身是由聖神的作為而形成

的。由此，我們可以稍微明白保祿有關

天主聖三所講的道理（格後 13: 13﹔格前

12:4-6﹔弗 1 :3-14 ﹔ 4:4-6﹔羅8: 1 l ; 15: 

16,30 ），和聖子降生為人的奧蹟。現在

就以上所述作個結論：聖神的作為就是

天主的作為，所以保祿以聖神是天主聖

三中的一位。

4.2.4 論聖子降生

天主聖子降生取了我們的人↑生，而
永遠不再捨棄所取的人性，一方面是為

永遠做萬有的元首，另一方面是為做人

類的大司祭，永遠不變：這就是天主聖

子降生為人奧跡的宗旨。一般學者認為

保祿專心致意的是耶穌的救贖功業，而

對天主子降生為人的奧跡比較少注意。
這樣的主張是極普遍的，在步特曼以

後，尤為普遍。步氏以為保祿幾乎把耶

穌的作為，甚至把他的一生僅限於他的

聖死﹔又依照一些批評家的說法，完全

把耶穌的工程，限於受難節那天所行
的。無可置疑的，這種學說削弱了基督

學﹔猶如沒有聖三的道理，聖子降生的

奧跡便消失無存﹔照樣沒有聖子降生的

奧跡，便不能正確明瞭耶穌救贖人類的

深意。我們不否認保祿經常宣講耶穌的

救贖大業，但是我們卻不贊同一些學者

堅持宗徒很少注意聖子降生奧跡的說

法。我們以為保祿所講的救贖學，應該

是以他所講的聖子降生學為根據，否

則，基督的救贖學不是講不通，便是易

於講錯。

宗徒有關聖子降生的重要經文，有

羅 1 :3﹔格前 2:7-12﹔格後 8:9﹔迦 4:4

7，弗 1:3 14; 3 ：卜訓，哥 1:15-20﹔斐

2:5 1 l ﹔鐸 2:11 14; 3 :4-7﹔弟前 1: 14 ; 
3: 16﹔希l ﹔ 2 ﹔ 5:7 10等處。現在要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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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保祿的意見，聖子降生只是為了救

贖墮落的人類，如果人類不墮落，聖于

便不降生，還是天主從永遠就自動決定

了聖子要降生，而與亞當的罪毫無關

係？換言之，天主只是因為人犯了罪才

決定藉降生的聖于救贖人類，還是天主
造成萬有是為了他即將降生的聖子，立

定降生的聖子為萬有的元首，好使宇宙

藉著耶穌相稱地讚美光榮天主？我們以

為照保祿的思想（弗、哥、希三書

信），天主從永遠就自動決定了聖子降

生一說尤為可取，雖然有不少的學者反

對這一說法。神學家似乎尚未把降生和

救贖兩項奧跡的關係研究清楚，對於這

兩項奧跡一如對其他的許多奧跡，神學

家尚須進一步的去深思細究。現在我們

利用教會賦予她子女的自由，寧願順從

天主自動決定了聖子降生的學說。

如果保祿現在由天降下，而我們去

詢問他：基督的降生和存在，應該歸功

於我們人的犯罪，因為如果人不犯罪，

他便不會降生，或是我們人之所以存

在，之所以獲得聖寵，之所以將來獲得

光榮，完全因為天父定了基督要降生才

造成了一切？我想保祿一定會答覆說．

一切受造者都是為基督而造，尤其是人

的存在，人所以獲得聖寵和永遠的光

榮，更應該完全歸功於基督。假使我們

再細心深究，光榮的天主聖于原是非常

富有的，卻為我們成了貧窮的（格後8

9 ），降生成人，好能為人受苦受死，
做我們的長兄，做一個能憐憫我們缺陷

的大司祭：這一切無不充分顯露了天主

聖父對人的恩情，和基督對天主聖父及

對世人所懷的那種無限的愛情，

「為此，我們該多愛慕耶穌」 （ idea

m的間1 tenemur ei ，可敬思高語）。按

照這種道理，世人屬於基督，不但因為

他是天主聖子，而且因為他按他的人性

是萬有的元首，且以自己的寶血賺得了

人類，使世人不能不歸屬於他。

以上的講法，也許有人以為是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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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保綠的神學，但這是 S Irenaeus 

Anastasius Sinaita, Rupertus de Deutz 
和其他許多教父的意見，也是方濟會學

者，如 S. Bernardinus Senesis 和可敬

思高（ Ven. I. Scotus ）歷來所擁護，所
堅持的學說，更是近幾世紀來許多聖

師，如 S. F. Salesius, S. Laurentius a 

Brundusio 和神學家，如 Catharin肘，

Faber, Bougaud, Bonomelli, Ri剖， Ven.de

Berull巴， Merton, Soloview, Ottaviano, 

M. Blonde!, Bover, Lattanzi, Westco仗，

Bonsirven, Dillesberger, Adam 等的主
張。上面所列舉的學者，都是依據保祿

書信和智慧書講了這種道理，或是在解

釋保祿和智慧書時，主張這種道理的學

者。

自然對這種道理現在不能作詳細的

討論，只能簡單提出保祿對救贖學和基

督學所持的論證及對這種道理的原則：

天主決定基督降生，首先是為了天主的

光榮，為了基督自己的光榮，其次才是

為拯救人類：（ I ）天主救贖人類的計劃

是永遠的，是「在創世以前」（弗 l :4 ; 3: 
10,11 ），是自動的，深奧的（弗 I : 

5,9, 1 l ﹔ 3:8-10,18﹔哥 l ：訝，27﹔羅 16:
25 ），普遍的（哥 l : 19,20 ）﹔（ 2 ）這

個計劃是與罪無關的，換言之，這個計

劃不是決於罪惡，而是源於天主的無限

慈愛。這慈愛在罪惡未有以前，便已表

現出來，天主從永遠，「在創世以

前」，便在「可愛的聖子內」’且為了

他的愛子愛了人類﹔（ 3 ）耶穌是天主的

－可愛的」（弗 1:6 ：，哥 l : 13, 18﹔路 3:
22 ），誰能相信：如果人類不墮落，天

主的「可愛的」便不存在呢？ ( 4 ）基督

是萬物最早出生的一位（首生者）﹔「上

主自始即拿我作他行動的起始，作他作

為的開端」（儀 8:22,31) ; ( 5 ）基督在

萬有之上獨居首位（哥 I I 7, 18 ; 2: 

10 ），因為他是在萬有之先就有﹔他是

原始，是萬有的中心（哥1:17 18 ）和「充

滿」（弗4: 10 ）。如果人類沒有墮落，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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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之物便沒有中心了嗎？諸天使便沒有

元首了嗎？基督現在是包羅萬有，是存

在萬有內（哥3: 1 l﹔參閱格前 15:27) • 

如果人沒有犯罪，他就等於虛無沒有作

為了嗎？保祿如何能想像出一個沒有基

督作元首的世界（弗2:12)? (6 ）亞當

是照未來的新亞當 基督，所造成

的，那麼，在天主的意旨裡是先有基督

然後才有元而且亞當。德都良說：「當天

主造亞當時，便已想到了未來的基

督」

我們以為對耶穌的降生和救贖，可

以照保祿解釋「恩許」和「法律」的原

則來解釋。「恩許」單單決定於天主的

旨意，恩許與罪惡毫無關係’恩許拒絕

一切條件﹔反之，「法律」是雙方的契

約，是以雙方的契約為依據，是以多種

的條件而訂立的。聖子降生是天主聖父

恩許的實現，不管人犯罪與否，聖子一

定是要降生的。實際上人犯了罪，但

是，罪沒有妨礙天主的仁慈工程，即人

類的救贖，這救贖之恩是天主藉著「盟

約」和「法律」所預備，和藉著自己愛

子的降生所完成的。根據歷史所載，聖

子帶著可受難的肉身為我們受死而來到

這世界。天主既預知人的墮落，也就從

永遠決定自己的愛子，藉死亡和復活來

重整一切和更新一切。天主的智慧是多

麼深奧奇妙啊！

為了更了解聖保祿的神學及其它的
問題，請參閱救贖，救贖主、聖教會、

聖寵、拯救、成義、基督的奧體、寬

恕、和好、聖事、良心、來臨、末世論

等條。

5. 保祿與基督

近來有不少的自由派學者，認為保

祿和基督的道理之間雖有因果關f系，但

是這種因果關係，據他們看來，卻是非

常微小，因為他們過於重視當時的「神

秘教」’主張保祿所講的一切，都是受
了當時神秘教的影響，聲言現今的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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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創立者不是耶穌，而是保祿，因為

保祿利用希臘文化，默示錄的思想和神

秘教的教理，使耶穌成了一個救贖主，

把耶穌所講的純樸的福音，改頭換面變

成了一種極複雜的神學。
為反駁這種謬論，不必博引旁證，

只將保祿所言所行引出，即知他與神秘

教毫無關係。保祿經常說：他只願意效

法、愛慕、服事基督﹔常自稱為基督的

僕人，只切望事事悅樂基督。他如其他

十二位宗徒一樣，是由基督召選的宗

徒。為此，為了愛基督的緣故，他甘心

情願作信友的僕人（格後4:5 ﹔ 5: 10 ）。

基督這樣的一位忠僕，怎能沾名釣

譽，以自己的道理來代替耶穌的道理？

但是自由派的學者卻說，保祿是於不知

不覺之間，以自己的思想混淆了耶穌純

樸的福音。此說完全是無稽之談，因為

保祿講的只是耶穌所講的道理，也只願

講耶穌所講的道理，也就是為了這一

點，他甘心接受了其他宗徒和初期教會
的傳授和遺教。我們不否認讀保祿書信

的人，會感到書信的內容有與福音不同

的地方，但是在福音和新約其他經書之

間，也有互相不同之處。這種「不同」

是必然的，因為在耶穌宣講福音之後，

發生了三件大事，就是耶穌的受難受
死，他的復活和聖神降臨。不注意這三

件大事的人，便無法理解新約的全部精

義。
我們承認上述的差別，但同時也當

承認，人如果研究保祿的道理，再把保

祿的道理與耶穌的道理兩相比較，一定

會發現師傅與門徒所講的道理，實質上

是相同的﹔所不同者或是由於外面的體

裁，或是由於那引導信友深入一切真理

的聖神。主耶穌在世所講的主要論題不

外是：天主是慈父，人類被罪惡所困
擾，基督受苦受死和復活的關係﹔舊約

的性質，外邦人的得救問題，以及論天

國、個人、家庭和社會等等的道理。若

拿這些論題去與保祿所講的道理比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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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定會看出保祿所講的與耶穌的道

理完全相同﹔或更好說，保祿只是耶穌

福音的宣傳者。為此，自由派學者所說

「或耶穌或保祿」，或說「耶穌加上保祿

才形成了現今的基督教會」的論調，是

相反歷史的狂言。古代的教會，對於保

祿的人格及其對主耶穌忠貞不貳的態

度，瞭解得十分清楚，因此，在他的墓

碑上刻著說： PAULUS APOSTOLUS 

JESU CHRISTI 「耶穌基督的宗徒保

祿」’以表示保綠是耶穌忠實的宗徒。

見l II l保祿三次傳教行程、保祿三次傳教

行程圖。

1109 保祿大事錄
Acts of Paul, Actus Pauli 

偽經。此書著於 150 年至 180 年

間﹔作者是一位色霎基雅城的司祭，原

文為希臘文，其他的譯本如拉丁、苛仆

特、敘利亞等譯本都是依據希臘的作

品。本書大部份早已遺失。這部冗長作

品包括三大段，即：

( 1 ）保祿和式客拉的行實，

(2 ）格林多人向保綠，保祿向格林多

人所寫的書信﹒

( 3 ）保祿致命錄。本書除了過份的傾

向禁慾主義和輕視婚姻生活外，

幾乎沒有甚麼反對聖教會的道

理。文體是屬於傳奇性的，作者

因熱愛聖保祿，在正經的宗徒大

事錄中，增加了許多莫明其妙的
傳奇故事。在本書內，間或有些

屬於歷史性的資料，這需要學者

細心的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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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 保祿默示錄
Apocalypse of Paul, 
Apocalypsis Pauli 

偽經。本書是一位匿名的隱士於公

元四世紀末或五世紀初編寫的，原文是

希臘文或敘利亞文﹔最有價值的譯文是

拉丁譯本。敢發本書的來源是格後 12:

卜4﹔換言之，即保祿敢示了他所看見的

天上的永樂和地獄的永苦。

作者在本書中表現一種熱烈而庸俗

的信德，因而過份的提高修道的生活，

生動地也很幼稚地描寫天上的喜樂和地

獄的苦楚。本書的價值祇可使我們對第

四第五世紀的信友的思想、習俗和希望

有所認識，並且對於宗教的藝術有所貢

獻。但丁寫神曲時，很可能曾用過本

書。

見 2482 默示錄文體。

A14 A1I A-E 
A-E 

保祿三次傳教行程
Three Missionary Journeys of 
Paul, Tria ltinera Missionaria 
Pauli 

保祿宗徒自從在往大馬士革的路上

為耶穌召叫，使之歸化後，過了幾天，

就立刻開始在各會堂中，宣講耶穌是天

主子（宗 9:5,19,20 ）。但耶穌召選他，

特別是為給外邦人講道，如他自己所

說：「我受了委托，是為向未受割損的

人，宣傳福音」（迦 2:7 ），是以按宗的

記述保祿曾三次出外傳教，今將﹛呆祿三

次出外傳教的行程簡述於後。

按宗的記述，三次出外傳教的行

程，都是以安提約基雅作出發點。

1. 第一灰傳教行程

第一次大約在公元 45 年上，在聖
神指引下，保祿（當時還稱為掃線）同

巴爾納伯二人（以巴爾納伯為首），開

始出外傳教。他們首先由安提約基雅下

到演海的色宴基雅，由該處乘船，第一

站到了塞浦路斯島上的撒拉米，然後行

經各城，到了駐有羅馬總督之帕佛，當

時尚有號稱若望的馬爾谷作他們的助

手。然後由帕佛再乘船到了小亞細亞的

旁非里雅的培爾革，由該處馬爾谷離聞

他們返回耶路撒冷去了。之後，他們二

人由培爾革到了丕息狄雅的安提約墓雅

（由那時起，保祿不再用掃祿之名，而

經常稱保祿，而且似乎他成了領袖，因

路加記述時先提保祿，然後提巴爾納

伯）。在該城大有收獲，許多外邦人信

了教，只因猶太人的嫉恨，把他們趕走

了。於是他們二人便來到了依科尼雍，
在該處也遭到了同樣遭遇，即因猶太人

的挑撥，有意用石砸死他們，於是他們

便逃往呂考尼雅的呂斯特辣和德爾貝等

城，並在該兩城的周圍各地傳揚福音。

在呂考尼雅起初大受歡迎，甚至把他們

當神來尊敬，但最後仍然因了猶太人的

挑唆，保祿首次嚐到了石頭砸擊的苦

痛，而且非常嚴重，因為人們竟以為把

他砸死了。第二天保祿便同巴爾納伯去

了德爾貝。然後可說照原路，即經呂斯

特辣、依科尼雍，以後又經過丕息狄雅

的旁非里雅，直到培爾革，到了靠海的

阿塔肋雅，由阿塔肋雅乘船越過塞島直

回到他們的出發地安提約基雅，完成了

他首次出外傳教的行程（見宗 13-14 ）。

由保祿的一貫作風看來，保祿每到一

處，先在安息日到猶太人的會堂講道，

當猶太人不接受他的福音後，便給外邦

人宣講，每當外邦人歡喜若狂信了耶

穌，猶太人又出來挑釁，直到保祿不能

在該地立足為止。

2. 第二灰傳教行程
按宗 15 的記述，保祿第二次出外

傳教，是在耶路撒冷宗徒會議後，出發

地仍是安提約基雅。最初保祿的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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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同巴爾納伯一齊出發，但為了馬爾

谷的問題（見宗的：37 ,38 ），結果不歡

而散。巴爾納伯帶著馬爾谷去了塞浦路

斯。而保祿卻另選了息拉作自己的伴

侶。這次經保祿所到之地比首次更多，

而旅程也更遠，最初走遍了敘利亞和基

旦基雅各地，堅固各地教會。然後經過

德爾貝和呂斯特辣，又在聖神的指引

下，經過夫黎基雅和迦拉達等地，來到

了米息雅，然後又由米息雅到了特洛

阿。在特洛阿因見了一異象，要求保祿

到馬其頓，於是保而是從特洛阿進入了歐

洲，即先經過撒摩辣刻、乃阿頗里，直

到馬其頓的首府斐理伯：而且從路加述

事的文筆，得知由特洛阿起程時，路加

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之後，保祿先後
在斐理伯、得撒洛尼和貝洛雅講道，在

上述三城都有很好的結果，不少人信了

耶穌，只因猶太人的挑唆，使保祿無法

在該地立足，因而使保祿來到了希臘文

化古都雅典﹔但在雅典可說幾乎毫無效

果（只有很少幾人信了耶穌），逼使保

祿離開了雅典，來到了格林多。在格林

多保祿一住住了一年另六個月，建立了
有名的格林多教會。在該處除遇到信主

的阿桂拉和阿氏的妻子普黎史拉外，大

約得前後二書也是在那裡寫成的。末

後，由格林多經厄弗所來到凱撒勒雅，

再由凱撒勒雅上到耶路撒冷，然後由耶

京返回他們的出發地安提約基雅。這樣

完成了他第二次的出外傳教旅程。

3. 第三灰傳教行程
保祿在安提約基雅住了一個短時期

後，就又再度從安提約基雅出發，走上

了他第三次出外傳教的旅程。首先經過

迦拉達和夫黎基雅等地堅固信徒，最後

來到了厄弗所，這次在厄弗所可說非常

成功，如保祿自己所說：「因為有成效

的大門已給我敞開了」（格前 16:8 ）。是

以保祿在厄弗所一住住了三年之久，格

前即在那時所寫。末後，因銀匠德默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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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所掀起的騷動，也即首次由外邦人

（通常是猶太人）與保祿為難，逼使保

祿不得不離開厄弗所而轉往馬其頓去，

在該處寫了格後。後由馬其頓到了希

臘，大約即格林多，在該處逗留了三個

月，又返回馬其頓，白馬其頓到了特洛

阿。保祿再由陸路到了阿索，由阿索再

乘船經米提肋乃、希約對面、撤摩等

地，來到米肋托﹔在米肋托，保祿曾召

見了厄弗所的長老們，並給他們講了一

篇極動人的訓話。末後 P 由米肋托乘船

來到提洛’在提洛住了七天，當地教友

曾因聖神毆示，勸保祿不要到耶京去。

以後由提j各到仆托肋買，由仆托肋

買步行到凱撒勒雅，在該處又停了多

日，在那裡遇到從猶太下來的一個名叫

阿加波的先知，他又預言保祿在耶路撒

冷將要被交在外邦人手中﹔又勸保祿不

要上耶路撒冷去，但保祿卻不為所動，

而且即是死在耶京也不在乎。是以過了

幾天後，保祿毅然束裝就道，上了耶路

撒冷，完成了他這次出外傳教的行程。

之後，保祿在耶路撒冷果然由小亞

細亞來的猶太人所掀起的暴亂而被捕

了，因猶太人陰謀殺害保祿，遂由羅馬

千夫長派兵士護送保祿去了凱撒勒雅，
交與當時任猶太總督的斐理斯。在凱撒

勒雅因斐理斯總督故意拖延，希望能由

保祿得些賄路，因而兩年時間保祿被囚

禁在凱撒勒雅，直到新總督斐斯托上

任，保祿要求上訴凱撒’是以斐斯托應

允了說：「你既向凱撒上訴，就往凱撒

那裡去」！於是保祿由百夫長猶里約押

著由凱撒勒雅上船，先到了里基雅的米

辣。在米辣又另換了一隻來自亞歷山大

里亞開往意大利的船，經過半月之久，

一路飽經危險，終於到了默里達島，而

那船由於擱淺，船上的人只得棄船油

水，或以散板上了陸地。由默里達又另

換了一隻船，終於經過息辣谷撒、勒基

雍來到了頗提約里，在該處住了七天，

然後由該處步行到了羅馬，保祿在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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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相當寬大的優待，一住兩年，但路

加並未對這案子有所交待，便結束了他

的宗。在這期間，保祿寫了四封所謂的

－獄函」’即斐、弗、哥及費。

按羅馬的克肋孟所說，保祿曾到過

西方（西班牙？）又從牧函裡得知保祿

又再度回到了東方。 f旦幾時，又在何處

再度被捕，不得而知。不過保祿被判死

刑，當在尼祿皇帝死前（公元 67-68 年

間）。而受刑的地點，按傳授當是「城

外」’即今日保祿大殿附近。又因保祿
是羅馬公民，是以按同一傳授所述，他

是以斬首之刑而為主捐軀殉道。

見 1108 保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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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 信德、信心

Faith, Fides 

公教神學對「信德」的定義是「人

的意志在天主聖寵的光照與感動之下，

推動理智，使之信從天主所毆示的真

理」。它主要的官能好似是理智的動

作，但在聖經中的「信德」’卻更是一

種心志的作用。

1. 舊約時代

在舊約中，「信德」有兩種意義：

其一指某人是誠實可靠的，故他的話是

可信任的：其二是事實上接受某人的言

語或報告，並認之為確實無誤的（創45:

26﹔出4:5 ﹔ 8:31 ﹔ 19:9﹔亦見列上10:7 ﹔
耶 40: 14﹔依 53: 1 ﹔哈 l :5 ）。因此，信

德是人對天主的一種態度，而在這種態

度上，主要的是信任及服從（依 9:7 ﹔

26: 16﹔創 15:6 ）。沒有這種態度的就是

輕視天主的人（戶 14: 11 ），就是違反天
主命令的人（申 l ：詞，43 ﹔ 9:23 ）。信德

的行為在舊約中是倍受讚揚的（詠 46 ﹔

91 ; 34:5-1 l ; 40: 1-6 ﹔ 56:4,5 ），格外

是亞巴郎的信德（創 15:6﹔羅 4: 18) 
沒有這種堅定的信德以民是不能存在的

（依 7:9 ）。義人以此信德而生活（哈 2:

4﹔見羅 1: 17﹔迦 3: 1 l ﹔希 10:38 ）。舊
約中對信德的描述，仍不能說是完備清

楚的，它不過指出了信德的基礎，就是

對真實天主的信賴、依靠及聽從。誰聽

從及接受天主的命令，就是有信德的人

（德44:19,20：，加上 2:52 ：，友 8:22 ）﹔善

惡之分亦在於有無對天主的信心（智 3:

9﹔ 15:2 ），有信德的人將獲得救援及常

生（智的：3)

2. 新約時代

在新約中f言德、信心及信任等詞之

用法，更是頻繁，約二百四十次，雖然

並不是常有宗教上的意義。

2.1 對觀福音

耶穌自己多次提示人應有信德 (Jl馬

9:28﹔谷 4:36﹔路 8:25 ）。耶穌稱讚信

德（瑪8:10﹔路 7:9 ），並聲言為獲病之

痊愈，信德是不可或缺的 (Jl每 9:22﹔谷

5:34 ：，路 8:48﹔參見瑪 15 :28 ）。為有信

德的人一切都是可能的（谷 9:23 ），甚

至可以移動山岳（瑪 19:20 ﹔ 21 :21) 

但是，對觀福音並沒有清楚地說明這種

信德的本質是什麼。它猶如舊約，主要

的在於要求人對耶穌的本身及他的德
能，他的言語，要有信任之心，但不止

於此，它亦要求人對他要服從，要聽他
的指揮，故此這種信德是出於服從的信

任之心，人應相信他就是默西亞（谷 8:

27 ,30 ; 15: 32﹔見瑪 16: 13-20﹔路 4:

41 ），並承認他是天主之子（瑪 8:29 ﹔

14:23﹔谷5:7; 3: 11 ; 1 :24﹔路 8:28) : 

這樣人就可以獲得永生（谷8：兒，瑪 10:

兒，33 ）。這種對耶穌本人的信認就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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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教友們的特殊標誌，被稱為那些

「信了的人」（宗 2:44 ﹔ 4:32﹔見谷 9:42 ﹔

16: 16 ），信德就成了作為基督徒的基本

條件（宗 4:4 ﹔ 13: 12 ; 14: 1; 15 :7) 
他們因著信德而獲罪之赦（宗 10: 43 ; 

26: 18﹔見谷 2:5﹔路 7:50 ），而得救援

（宗 4:12 ﹔ 16:31 ：，見羅 10: 10) 

2.2 保祿的著作

保祿更清楚的指出信德就是接受耶

穌的教訓及經過宗徒們所傳授的道理

一一福音（羅 l :8; 10: 17：，格前2:5 ：，的

1,2﹔得前 l :8 ），亦就是實行基督徒的

生活（格前 1 :21 ﹔ 3:5 ﹔ 14:22 ﹔ 15:2 ）。

信德的對象是惟一的真天主（得前 l

7,8﹔費 5 節﹔宗 14: 15﹔格前 8:5,6)

是我們的主，天主之子耶穌基督（迦2

11 ﹔羅 10:8,9﹔格前 12:3 ），堅信天主

父愛了世人，打發了聖子，以他的苦難

聖死救援了我們（得前 I :8-10﹔迦 3:6;

格後 1:9﹔羅 3:25 ﹔ 4:3,5 ﹔ 4:17-25 ﹔ 6:8

等），堅信耶穌是默西亞，天主之子，

他由死者中復活了，並要光榮地再來審

判一切的世人（得前 l : 10 ; 4: 14 ; 5:9 ; 
格前 15: 1 11 ，羅 10:9 等）。由此可見

聖保祿所講的信德是屬於理智的一種動

作，使理智服從某一種真理，但這種服

從並不是盲目的，而是基於對上主權威

的服從，雖然它暫時是看不見的（得前

2: 13﹔格後5:7 ），正因此信德及望德兩

者是密切有關的（迦 5:5﹔羅 5: 1,2 ; 8: 

24﹔得前 l 汀， 5:8﹔格前 13:13 ）。同時

信德亦是屬於意志的作用，意志令人服

從及接受天主的傳報及意旨（羅 10: 16 ; 

得後 l :8﹔見宗 6:7 ），是以宗徒明言對

信德的服從（羅 1:5; 16:26：，見格後 10:

5 ）。但是祇有上述者仍不夠，尤其應

有實行愛德工作的活信德，才可以使人

得救（迦5:6﹔見格前 7: 19﹔迦 5:19-25 ﹔

6:8-10﹔雅 2: 17) 
信德雖是天主聖神的恩賜及作為

（得前1 :4,5﹔格前2:4,5; 12:9 ﹔ 13:2：，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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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8:7 ：，斐 l :29﹔弗 2:8,9 ），但獲得它
的近機會卻是宣講及聽道（羅 10: 14-

21 ）。它同望德及愛德是三個現今存在

的超性之德（向天主之德）（格前 13:

13 ），來世祇有愛德仍存，因為前二者

的對象是現今所看不到的（格後5:7﹔希

11: 1 ﹔羅 8:24 ），來世己可以清楚地看

到及認識（格前 13: 12 ）。信德在現世可

以使人獲罪之赦，與天主和好（羅3:25 ﹔

見格前15:17 ），人非以法律的作為，而

是以信德成義（羅 3:28﹔迦 2: 16) 

2.3 若望的著作

基本上若望論信德的言論與其他新

約部份是相同的，它的特點是強調對耶

穌基督的信德，確信他是默西亞（若l 1: 

27﹔若－ 5:1 ），是天主派遣來的（若 8:

28,29 ; 1 1 :42 ; 16:27,30; 17:20,21)' 

是天主之子（若 3:16,36 ﹔ 6:40 ﹔ I I ;27 ; 
20:31 ）。若望更清楚地指出他是天主的

聖者（若 6:69 ），天主在他內，他在天

主內（若 14:10,11 ）。他「就是那一位」

（若 8:24 ﹔ 13: 19 ），是唯一的救援（若

4:42 ; 若－ 4: 14 ），是光明（若 12:

泊，46 ），生命（若 l I :25,26 ），人人都
應信認他（若 4:21 ﹔ 5:38 ﹔ 8:45 ﹔ 10:

37 ,38 ﹔ 11:24,25 等）及信任他的名號

（若 1: 13 ; 2:23 ; 3: 18﹔若－ 5: 13 ）。信
耶穌不祇是單純的理智動作，而是與他

接近（若 3:21 ﹔ 6:35,37,44,45 ），佔有

他（若－ 5:12 ），領受他猶如飲食（若

6:35,50 ）。誰信他就可獲得永遠的生命

（若 3:15,16,36 ﹔ 5:24 ﹔ 6:40,47,50 ﹔ 8:

51 ; l 1 :25,26 ），那些不信他的人已受

了判決（若3 ：悶， 19 ）。猶太人不信他，

因為他們不是屬於天主的人（若8:47 ）。

猶如聖保祿，若望亦強調信德的實行，

在於按照耶穌的命令來彼此相愛（若－

3:23) 
聖保祿指出獲得信德的近機會是宣

講及聽道（羅 10:14-21 ），若望卻謂信

德的產生，主要是由於耶穌所顯的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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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蹟（若 2:11,23 ﹔ 4:53 ﹔ 5:36 ﹔ 9:33 ﹔

10:25,38; l I :42; 14: I i ﹔ 15:24 ），由

於預言的應驗（若 2:22 ﹔ 13: 19 ; 14: 

29 ），由於若翰（若 l :7 ﹔ 5:33 ）及天主

父的見證（若 5:32 ），格外是由於耶穌

自己的言語（若4:41,42 ﹔ 5:24 ﹔ 6：“’的﹔

17:8,20﹔若~s:IO ）。善行可增加人的

信德（若 3:21 ），相反地，惡行卻是信

德的障礙物（若3：吵，20 ﹔ 8:44,45 ﹔ 9:41 ﹔

12:42,43 ）。猶如聖保祿所言，信德尤

其是天主的恩寵（若 6:37’”，44’的﹔ 8:
23,43-47﹔若一 4:6; 5: I) 

兌 l 114 信德的寄托。

1114 信德的寄托

Deposit of the Faith, 
Depositum fidei 

「信德的寄托」雖數次見於聖經，

但它在教會中正式廣泛地利用，卻是始

自 1870 年的梵蒂岡第一次大公會議

（見﹒ Denzinger, 1788,1800 ）。它在神

學的範圈中，是用來指示經過宗徒傳授

與教會，使教會以她不能錯誤的訓導

權，將它完整無缺地加以保存，不偏不

倚地加以解釋，並勇敢地衛護它於敵人

的襲擊與破壞。

1 「寄托」的意義

「信德的寄托」三見於聖經，且都

是是出自保祿的牧函（弟前 6:20﹔弟後

I: 12,14 ），但「寄托」之意義卻非始自

保祿，它在新約原文上（希臘文）有「存

放」、「呈奉」、「奉上」之意（見谷

6:41 ﹔ 8:6,7﹔路 9: 16 ; l 1 :6 等）。遠在
舊約時代，就有著名的有關「寄托」或

「託管」的法律存在（出口：6-13 ），即

是有關金錢物品或牲畜的寄托。在瑪加

伯時代更有不少寡婦孤見的金錢「寄

存」在聖殿的寶庫內，由司祭們來處理

1114 

保管（加下 3: I 0-15 ）。但是在聖經上不
祇是財物牲畜有托人保管的習俗及法

律，而人亦不例外，比如撒辣的母親將

自己的女兒「託付」給青年的多俾亞（多

10: 13 ）。在福音上耶穌的比喻中，有懶

惰的惡僕，將主人託付的錢收存在手巾

裡，沒有使之生利，而受到主人的責斥

（路 19:11-17：，見瑪 25: 14-30) 
且不但在以民的歷史上有這種「寄

托」的例子，而在其他文明古國中，比

如希臘、羅馬都有金錢或貨物的儲蓄生

利，以及借款貸款的習慣。按亞理斯多

德及柏拉圖等人的文件，當時並有嚴格

的法律來管制及保障貸款人的主權，比

如其款項或貨物的善被利用，以及屆時

全部本利歸還等。無怪史家若瑟夫說它

是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義務。很可能就

正是這種法律的神聖義務影響了保緣，

而有「信德的寄托」的說法。

2. 保祿所說的「寄托」
前面我們已經說過，「寄托」之用

於信德，祇見於保祿致弟茂德書（弟前

6:20：，弟後 l : 12, 14 ）。由弟後書的語氣

我們可以清楚看出，保祿已明知死之將

至，蓋按學者的公見，此書寫於公元67

年，亦即保祿為主致命的前夕，故此他

以最親切的口吻，以慈父的心腸，將他

一生所勞苦辛勤致力的寶藏一一信德的

寄托一一託付給他的弟子﹔並且他選用

了一個強而有力的名詞一一「寄托」

意即受之於人，傳之與人之意一一來表
示這一任務的神聖及重要。

2.1 名稱

保祿用了不同的名稱來反覆呵嚀

他心愛的弟子弟茂德，要善自保管這一

「信德的寄托」’它是「天主的道理」

（弟前 6: I ﹔鐸 2: 10 ），「信德的好教

訓，好教育」（弟前 4:6 ），是「值得完

全接納的話」（弟前 l : 15 ），「是確實

的話」（弟前 3: I ﹔ 4:9﹔弟後 2: 1 l ﹔鐸

1 :9 ; 3: 8 ），更是「信德及愛德的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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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弟後 1: 13 ) 

2.2 內容

「信德的寄托」的內容包括一切耶

穌的言行、道理及他的天主性（鐸 l : 

3,4 ; 2:11 14 ），他的降生（弟前2:5 ﹔ 3:

16 ）、苦難及救贖（弟前2:3-6 ﹔ 4:9,10 ﹔

6: 13﹔鐸 2: 14 ），復活（弟後 2:8 ），審

判（弟後2:12,13 ﹔ 4: 1 8 ），光榮的再來

（弟前 6: 14, 15 ：，弟後 4: 1 8 ），因救主的

來臨所顯示的，宗徒們盡力所宣揚的有

關救援的奧秘（弟後 1: 9- 12﹔鐸 1: 1-

4 ），以及以信德而成義等（弟後 l :8 11 ; 
鐸3:4,5 ）。本來這一切的道理，都已曾

闡明於保祿以前所寫的書信中，不過保

祿在他的三封牧函上重新簡略地再作了

一次總結的報告，作他臨終的囑託。

其次，諸凡一切舊約上的教理及教
訓，亦都屬於這個「寄托」（弟後 3:

峙， 17) ，並有教會的聖事（鐸3:5 7 ：，見

弟前4: 14﹔弟後 1 :6 ），以及聖統制都屬

於「寄托」的範圍：教友之上有「長老」

（弟前 4: 14 ; 5:17 19﹔鐸 1 :5 ），或稱

「主教」（弟前 3: 1,2 ：，鐸 1 :7 ），他們各

管一城（鐸 1 :5兄弟前 5:7 ），治理天

主的教會（弟前 3:5﹔見宗 20:28 ），主

教之下有「執事」’即六品（弟前 3:8-

13) 

除了上述的教義、聖統之外，保祿
所特別強調的倫理及聖德，亦是「寄托」

內容的主要部分，此亦即牧函上所說的

「善工」（弟前5:25），它是真正的裝飾品

（弟前2:10; 5:10），是寶藏（弟前6: 17-

19），故此一切教友都應盡力行善（弟後

2:21 ），尤其是聖職人員（弟後3: 17﹔鐸

2: 7 ），因為善工能使人得救（弟後1: 9 ; 
鐸3:5）。推進及履行善工的反面就是要

戒避及駁斥一切罪惡及偽善（弟前4: 1-5· 

6:3-10﹔弟後3: 1-5 ），因為它們阻止人行
善（鐸 1: 16）。所以，諸凡教義、倫理、

聖事、聖統制以及全部聖經，都在「信

德的寄托」的範圍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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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來源

「寄托」並不是「賜與」’所以寄托

人仍然保留其所寄托之物的主權﹔同樣

「信德的寄托 J 者是天主自己，它來白

天主及人類間的中保耶穌基督（弟前 2:

5 ），是天主自己的教訓︱、言語、道理

（鐸 2:10,13﹔弟前 6: 13 ），全部福音亦

然（鐸 2:5; 1 ：日，弟後 2:9 ）。這一切
都是保祿直接由基督接獲為傳授給萬民

的（弟前 2:7﹔弟後 l 1 l ﹔見弟前 l : 11; 

鐸 l :3 ），這是天主的旨意（弟前 l : 1 ﹔弟

後 I: 1: ，鐸 l : 1 ）。天主自己揀選了保綠
為完成這一工作（弟前 1:12-15﹔鐸 I:

3 ），所以保祿的話就是天主的話，因

為他忠信地全盡了他的職責（弟後4

7 ）。如今保祿在其將死之際，將這職

責托付給他的弟子弟茂德同弟鐸，使之

川流不息。

2.4 權威

既然這個「寄托」來白天主，並且

所寄托的是有益、美好、救援的道理

（弟前 l :IO ﹔ 4汀，弟後 I ：日， 4:3﹔鐸 I : 
9 ; 2: 1 ），所以它的權威是至高無上
的，它的道理是確實的，可信的及不能

錯誤的（弟前 l : 15; 3: 1 ﹔ 4:9﹔弟後 2

11 ﹔鐸3:8 ），它是坦誠赤裸的道理，是

應受一切人尊敬的權威（弟前 2:4 7) 

2.5 利用

「信德的寄托」在保祿的口中實在

是無價之寶，但是天主並不願意教會祇

將這寶藏謹慎地保管而不動用，猶如那

福音上的懶僕（路 19:11-27﹔瑪 25: 14-

30 ）。它應被教會善自利用，使之生利

結果。所以，保祿力勸弟茂德要自己研

讀他由師傅所接受的教訓，並用它來勸

勉及教訓︱他人（弟前4:13,15﹔弟後2:7 ﹔

3: 14 ），要追求並明瞭聖經上的多種教

訓（弟後3: 15 17 ），因此，教會的寶庫

信德的寄托 是鬥戶大閉，任人

從中取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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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利用的原則

首先我們要知道，在這寶庫中己包

括了天主對人類的全部散示，就連宗徒

及天f吏，也不能對它再增加什麼。它是

惟一的真理，是惟一的得救法門，我們

在現在的生活中所能得的信德毆示，就

是這些，它已完全終結，封閉，直至那

一日我們再得到最高最大的敢示為止。

那時我們要面對面的清楚觀看一切（格

前 13: 12﹔格後 5:7﹔參見希 1: 1-4 ）。

雖然這個「信德的寄托」本身是完

備無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為聖教

會所管理的寶藏，但是由我們一方面來

說，仍是有進展的可能性，亦就是按人

類理智之所及，靠人們的苦心研究，可

以日新月異地，在天主聖神的指導之下

（若 14:25,26 ），由其中取得更深的奧

理。不過，這祇是對它更多的明瞭，而

絕對不是對它本身的增補，因它根本毫

無缺陷可言。任何的增添、彌補都是異

端邪說，是謬理，是誰謗。

見 1703 教會、 1634 敢示、 2086 聖經。

1115 冠冕﹝王冠i
Diadem Diadema 

頭上戴的 種以貴重金屬所作的首

飾，為社會上或宗教上有地位的男人或

女人所戴用，或者私人在某種重要的場
合及環境下（如結婚）亦有戴用者，希

伯來文原有數個名詞，統譯作「冠

冕」，它們的真正意義是：

(1) Nezer 是國玉的特別標幟，形似

頭巾，飾以寶石，以布條縛於頭

上﹔亦是大司祭的飾品（出 29:6 ﹔

撒下 l : 10 等）
(2) Keter 是波斯女玉的冠冕，圓形

（艾 l :I l 等）
(3) Ataroh 是普通的冠冕，為新婚夫

婦，賀婚客人，國王及大司祭所

用的一種首飾（依 28: 1 等）

( 4) Sis 是以純金所作的薄片，繫於大
司祭的禮冠上，在主持大禮時用

（出 28:36﹔肋 8:9 等）

1116 則納

Zen as 

人名，是 Zenodoros 的縮寫，意

即「則烏斯的恩賜」。按鐸 3: 13 則納是
克里特島或當時住在克里特島的基督

徒。他是一位「法學士」，但我們不能

僅憑這「法學士」的稱號，便認定他是

個專務猶太法律，或希臘或羅馬法律的

學者。保蔽曾囑咐弟鐸派則納和阿頗羅

三人到尼苛頗里去，並囑咐他細心照顧

他們二人。由另一經處我們知道阿頗羅

是負有傳佈福音的任務，也許則納負有

同樣的使命。有關他晚年的事蹟，歷史

上無從考證。

1117 則堂

Zetham, Zathan 

一個肋末人的名字，意思是「阿里

瓦樹」。則堂和耶希耳及約厄耳同為拉

當的子孫，屬革爾雄家族。革爾雄為肋

末的長子。見創 46: 11 ﹔編上 23:8 ﹔ 26:

22 。則堂和耶希耳及約厄耳掌管上主殿

內的府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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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德楊一位君王的名字，意思是

「犧牲」。他同另一個米德楊王匣耳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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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一一意謂「癮庇」 在大博爾山

上，殺死了基德紅的兄弟，基德紅興兵

討伐，將他們殺了。見民 8:5-12 。詠

83: 12 也提到他們。他們被基德紅處死
的事發生於約但河束，蘇苛特及培奴耳

區域內。

見 1671 基德紅。

1119 則彼納

Zebina, Zabina 

人名，按阿刺美文，是指「收買

者」的意思。他是乃波的兒子，他和兄

弟諸人，都娶了外方婦女為妻。見厄上

10:43 。

1120 則步達

Zebidah, Zebida 

魯瑪人培達雅的女兒，猶大王約雅

金的母親。見列下 23:36 。則步達亦讀

作則彼達（ Zebida ）含有「受恩賜」的

意思。

1121 則步耳

Zebu I 

人名，表示「住下」之意。則步耳
是個希伯來人，住在舍根城，被阿彼默

肋客委主主該城的監督。雖然阿彼默肋客

是個酷嗜殺人的人，但他始終對阿氏忠

誠不渝。見民 9:28-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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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 22 則步隆

Zebulu「1, Zabulon 

人名兼支派名，其意義按創 30 解

說「同居」，或按其他學者表示「尊敬」

或「領袖」之意。

1. 人名
雅各伯的第十個兒子，雅各伯妻肋

阿的第六個，也是最後的一個兒子（創

刊.20 ﹔ 35:23 ）。當雅各伯遷居埃及

時，則步隆自己也生了三個兒子，即色

勒得、厄隆和雅赫肋耳（創46: 14﹔出 l : 
3﹔戶 26:26,27 ）。編上 1 8 章內，沒有

提出則步隆和丹的後裔，這也許因為當

編的作者寫書時，這兩個支派已與其餘

的支派同化了。

2. 支派名
雅各伯曾就這支派說：「則步隆將

居於海潰，成為船隻停泊的口岸，與漆

冬航運」（創 49: 13 ）。這是說則步隆支

派朝西，靠近蜘尼基，耍賴耕尼基來發

展它的貿易，好像是它自己居於海潰一

樣。這個解釋可由梅瑟的祝福得到對

證。梅瑟說：「．．．．．．因為他們一一則步

隆和依撒加爾一一要吸收海洋的富饒」

（申 33:18,19 ）。 則步隆支派的領域界

限記載於蘇19:10-16 。按這記載，則步

隆支派分的地方是南鄰默納協，東靠依

撒加爾，西有阿協爾，北接納斐塔里。

雖然蘇記載的界限不會有改變，但經過

歷史的悠久歲月，這界限畢竟難免有多

少的變更。出埃及時，則步隆支派能上

陣作戰的男子，計有五萬七千四百百人

（戶 l :30,31 ）﹔到了摩阿布曠野，梅瑟

重新登記以民，則步隆支派共計六萬五

百人（戶26:26,27 ）。至論安營的次序，
則步隆的位置在會幕東面，即在猶大和

依撒加爾兩支派之後（戶 2: 1 9 ）。起程
時，率領則步隆軍隊的首領是厄里雅布

（戶 10: 13-16 ）。祝聖祭壇時，厄里雅

布代表整個則步隆支派所獻的供物，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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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於戶 7:24-29 。梅瑟遣發十二人前去

窺探客納罕地，則步隆支派應命出差的

是眾狄的兒子加狄耳（戶 13: 10 ）﹔監管

分地的人員中，屬則步隆支派的是厄里

匣番（戶 34:25 ）。在厄巴耳山上向民眾

宣布詛咒的，除納斐塔里、丹、阿協

爾、加得、勒烏本各支派的代表外，也

有則步隆支派的代表（申 27:11-14﹔蘇

8:34,35 ）。許地劃分後，屬於默辣黎家

族的肋末人，由則步隆支派分得了四座
城，即約刻乃罕、卡爾達、黎孟和納哈

拉耳（蘇 21:7,34﹔見編上 6:48,62 ）。

就整個以色列民族的歷史說，則步

隊支派所立的功業不如猶大、本雅明、

厄弗辣因等支派的那樣顯赫，可是有時

他們的貢獻也不可低估。事實上，則步

陸雖然當初一開始就沒有把客納罕人從

領域裡趕絕（民 1 :30 ），但是當德波辣

執政時，協助她最力的並使以民徹底戰

勝敵人的，就是納斐塔里和則步隆兩個

支派（民 4:4-11 ﹔ 5:14,18 ）。當基德紅

進攻米德楊人時，這兩支派也會同阿協

爾人援助基德紅作戰（民 6:35 ）﹔在各

民長中，民長厄隆便是出自則步隆支派

的一位，且經十年之久擔任了民長職。

死後葬在則步隆的阿雅隆（民 1 2 : 

11,12 ）。這座阿雅隆城現址在何處，無

從考證。當以色列各支派來到赫貝龍把

王位交與達味時，則步隆支派能上陣作

戰的有五萬人（編上 12:34 ），達味為王

時，則步隆的首領是放巴狄雅的見子依

市瑪雅（編上27: 19 ）﹔當希則克雅王函

請以色列各支派來耶路撒冷舉行愉越節

時，則步隆支派的一些人便應君玉的召

請，紛紛來到城裡過節（編下 3 0: 

10,11,18 ）。當敘利亞和厄弗辣因宣戰

時（公元前734-732 ），以及日後當以色

列北國遭受亞述軍隊踩捕時（公元前

722 ），則步隆和納斐塔里支派也因疆

界關係，慘遭敵軍侮辱，蒙受災難（依

8:23 ）﹔依撒意亞描述這種災難和侮辱

說：「人只見苦惱和幽暗，昏黯和恐

1123 1124 

怖」（ 8:22 ）﹔這黑暗象徵異教的誘惑和

暗昧，所以當耶穌在加里肋亞 昔日

則步隆支派所居之地 開始宣講福音

時，依撒意亞先知「但黑暗畢竟要被驅

除．．．．．日後外方人的加里肋亞獲得了光

榮」的預言終於應驗了（見依 8:21-23 ﹔

9:1-6 ：，瑪 4:12-17 ）。按厄則克耳神視

中所見巳力斯坦分配圖，則步隆支派的

分地是位於新聖城內聖殿以南第四位，

即在依撒加爾和加得中間，「由東界至

西界是則步隆的一分」（則 48:26 ），新

聖城的一城們也命名為則步隆門（則48:

33 ）﹔同時在詠 68:28﹔及默 7:8也提到

了這一支派。

見 41 十二支派、 326 加里肋亞。

1123 則厄布

Zeeb, Zeb 

人名，即「貓狼」之意，是米德楊

人的領袖。他當基德紅為民長時，在一

口榨酒池中為以色列人所殺，因此，那

地方日後稱為則厄布榨酒池，民 7: 16-

25 ﹔ 8:3﹔詠 83: 12﹔依 9:3 ﹔ 10:26 。

見 1727 放勒布、 1671 基德紅。

1124 則革爾

Zaccur Zachur 

人名，表示「思念」或「記念」之

意。按編上8:31 ，他是基貝紅的居民，

耶依耳的兒子。此名亦作「匣雇爾」或

「則加黎雅」。見編上 9: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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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5 則辣黑

人名，意思是「上主照耀」。舊約

中名叫則辣黑的，有：

(1) 厄撒烏的後裔，勒烏耳的兒子

（創 36:13,17﹔編上 1 :37) 

(2) 約巴布的父親，厄東人的君王

（創 36:33﹔編上 l :44) 

(3) 猶太民族的祖先，由猶大兒媳塔

瑪爾所生的兒子（創38:24-30﹔編

上2:4-6 ﹔ 9:6﹔厄下 l 1:24﹔瑪 l :3 
＝耶穌的族譜）

(4) 西默盎的兒子，按創46:10﹔及出

6:15 作：昨哈爾，則辣黑宗族的

先前且（戶 26：日，編上 4:24)

(5) 一位屬於肋未支派，革爾雄家族

的肋未人（編上 6:5,26)

的 一位雇士一一厄提約丕雅一←人，

在阿撒為猶大王時，他率領大軍進

攻猶大，直趨瑪勒沙（編下 14:8-

14 ），但終被阿撒王反擊敗退。假
使這位雇士人是埃及皇帝的話，他

就是埃及第二十二朝的皇帝，教索

爾孔一世（ Osorkon I ）。可是現代
的學者認為雇士人只是阿刺伯半島

的一遊牧民族而已。

1126 則勒得

河名，意義不詳，按一些現代學者

是表示「牧場」之意。這條溪流是阿孟

地區和摩阿布地域的分界線，發源於死

海最南端。經左哈爾城而向依耶阿巴陵

區流去，在阿爾農河以南約六十公里，

也許即是現今所稱的阿耳哈撒溪（ Wadi

al Hasa）。以色列人民曾在該溪旁紮過

營。見戶 21: 12﹔申 2:13-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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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7 則勒士

Zeresh, Zares 

屬於波斯語的人名，意義不詳，哈

曼的愛妻。她建議丈夫製造一座高五千

尺的刑架，來把摩爾德開溢死其上，不

料那刑架竟成了自己丈夫哈曼的刑架。

見艾 5:10-14 ﹔ 6: 13 ; 7:8-10 " 

見 560 艾斯德爾傳、 1889 「普陵」節。

1128 則烏斯﹝則烏斯奧林比E 、

約戚斯、猶不iEit]
Zeus, lupiter [Zeus Olympian, 
lovis Olympius﹔ lov俗， Jupiter,
luppiter ] 

印度、阿黎雅、希臘和羅馬各民族

的至上神，意謂「光明之天」。希臘人

既喜歡講述他們的神明的來歷，便說則

烏斯的父親是客洛諾斯（ Cronos ），他

的母親勒阿（ Rhea ），他的兄弟姊妹為

頗塞通（ Poseidon ）、阿德斯（ Ades ）、

外斯塔（ Vesta ）、赫辣（ Hera）德默特

辣（ Demetra ）。荷瑪及以後的拉丁民族

稱讚則烏斯稱他為「諸神和眾人之大

父」
拉丁文的猶丕特或約威斯，即則烏

斯。他是國家、家庭及客人的保護者，

他懲罰背約和背誓的人。非狄雅斯

(Phidias ）雕刻家曾雕過他的像，神態

威嚴而慈祥：由於此，呂斯特辣人把身

材高大，儀態溫和的巴爾納伯當作則烏

斯，而將有口才的保綠當作赫爾默斯

（宗 14:11-12 ）。在加下 6:2 記載：安提

約古厄丕法乃「派遣一位年老的雅典人
褻潰耶京聖殿，轉獻與奧林比亞則烏斯

神．．．．．．又把革黎斤山上的殿宇．．．．．．獻與

克色尼則烏斯神」。希臘人相信則烏斯

住在奧林比亞山上，故名。克色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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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客之神」之意。 (2) 阿彼雅 阿哈次妻子之父，希

見483多神教、 507安提約古（厄丕法乃）、 則克雅王的外祖父（列下 18: 1-2; 
1612 偶像崇拜。 編下 29: 1) 

(3) 猶太王約沙法特之子，他在長兄

約蘭登極為王後，同他的五兄弟

1129 則烏斯奧林比E
全被約蘭殺死（編下 21: 1-4) 

(4) 大司祭約雅遠的「見于」 也許

Zeus Olympian, lovis O/ympius 應譯作「孫子」。他為了責斥以色

見 l 128 則烏斯條。 列人民對天主不忠，因君王之命

被人民用石砸死（編下 24:20)

關於他耶穌曾說：「好叫流在地

1130 則巴狄雅
上的一切義人的血，自義人亞伯

爾的血，直到你們曾在聖所與全

Zebadiah, Zebadias 矯祭壇問，所殺的貝勒基雅的兒

子則加黎雅的血，都歸到你們身

人名，意謂「上主的恩賜」。聖經 上」（瑪 23:35﹔路 11: 51 ）。編下
上具此名者，有： 稱則加黎雅為大司祭，約雅遠的

(1) 貝黎雅的兒子，見編上8: 15 16 。 兒子，耶穌何以稱他為貝勒基雅

(2) 厄耳帕耳的兒子，見編上 8: 17 。 的兒子呢？這是因為根據經傳，

(3) 達味的勇士，革多爾人耶洛罕的 約雅達活了一百三十歲，也許

兒子，見編上 12:8 。 「兒子」即有孫子或曾孫之意﹔有

(4) 殿內守門者，默舍肋米雅的第三 的學者認為貝勒基雅是後加的異

個兒子，見編上 26:2 。 文。聖熱羅尼莫就曾說過，希伯

(5) 達味王第四軍軍長阿撤耳的兒 來人福音（偽經）所記不是貝勒基

子，見編上 27:7 。 雅而是約雅達。按筆者的意見，

(6) 猶大國王約沙法特在位時，教人 約雅達固屬正確讀法，但由於一

民法律的一位肋末，見編下 17:8 。 個抄書人以為耶穌所講的與若瑟

(7) 猶大族長，依市瑪耳的兒子，見 夫在猶太戰爭 （ B.J. 4,4 ）所記為

編下 19: 11 ° 熱誠黨人所殺的某巴勒斯

(Bareis ）的兒子則加黎雅是同一

人，便按若瑟夫所載的「巴勒斯」

1131 則加黎雅
把約雅達改為貝勒基雅。此外，

耶穌所提的亞伯爾，是聖經所載

Zechariah, Zacharias 人類中第一位被殺的人，見載於
聖經第一部書創 4 ，則加黎雅的

人名，意謂「上主已記憶」。聖經 被殺載於希伯來聖經全集最後一

上名「則加黎雅」者凡 30餘人，下述五 書，即編年紀，因此，耶穌為表

位，可視為其中較重要者。 示全體先知被殺，而提出第一位
(1) 雅洛貝罕二世的兒子，以色列 「先知」亞伯爾和最後「先知」則

王，為沙陸所殺，在位僅半年 加黎雅，實在是最合適不過了。

（公元前 743 年，見列下 14: 29 ; (5) 依撤意亞先知的一位證人。他的另

15:8-12 ）。 一證人為黎雅似屬司祭班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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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加黎雅是文官的代表（依8:2 ）。

1132 則魯巴貝耳
Zerubbabel, Zorobabel 

人名，意思是「生於巴比倫」。則

魯巴貝耳是沙耳提耳的兒子，沙耳提耳

是猶大王耶苛尼雅的兒子。準此，則氏

為達味的後裔是沒有問題的﹔但編上3

19記載則氏為培達雅的兒子，而培達雅

為沙耳提耳的兒子。這樣，按編的作

者，則氏不是沙耳提耳的兒子，而是沙

耳提耳的孫子，耶苛尼雅的曾孫了。這

種出入或由書記的誤寫，或可由兄弟間

的立面司法（申 25:5-10 ）來解釋。無論如

何，則氏是達味的後裔，因而為同胞們

所愛戴，卻是無可否認的。現在且把那

懸而不決的問題略予討論：究竟舍市巴

匣和則魯巴貝耳這兩名字所代表的是二

人，抑或只是一人？
舍市巴臣，按厄上 1 :8-10﹔及5: 14-

俑，不單奉命接收耶京聖殿的聖器，而

且率領猶太人回國，被委主主耶路撒冷的

總督。他還憑這身份安放了重修聖殿的

基石。以後厄上下再沒有提及他的事

蹟。同時本書另有一人名則魯巴貝耳

的，也率領猶太人回國，重建聖殿，被

立為總督（厄上 2:2 ﹔ 3:2,8; 5:2﹔厄下

12: 1 ﹔編上 3: 19﹔蓋 1: 1, 12, 14 ; 2: 
2,23 ）。不少解經家認為三名所指的實

為一人。舍市巴匣這名字是波斯名，由

君王所賜，代君王照管回國的猶太人。

待他們到了本國後，由於使命和任務的

更易，即重整破壞的家園、聖殿，猶太

人才稱他為則魯巴貝耳，回復了他的原
名。但也有經學家指該二名為二人，他

們的解釋是：舍市巳臣是猶大王耶苛尼

雅的孫子舍納臣爾（編上 3: 18 ），則魯

巴貝耳是耶苛尼雅的曾孫。舍市巴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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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聖器等事，則魯巴貝耳組織起程回國

等事，他大約繼舍市巴區的位作了總督

（蓋 1: 1,4; 2:2,4,21) 
二說都有理由，卻也各有難解的地

方。筆者認為前說似乎更適合歷史的環

境。

德 49: 13 只認識並稱讚則魯巴貝

耳﹔則氏也記載在吾主耶穌的族譜內。

見瑪 1:12-13﹔路 3:27 。參閱厄斯得拉

卷三（偽經） 3: 12 ﹔ 4 日－63 。

見 957 舍市巴霞、 702 沙耳提耳， 1294耶

穌基督的族譜。

1133 ......臨別驅
P「ecursor, Praecursor 

世間任何國家的君主，在出巡之

前，必先打發使者，前往目的地準備一

切。這種習慣更見於古代的東方諸國，

是以它亦進入了聖經的範圍，這在以民

建國之初，上主即言將要打發自己的使

者，在百姓前面預備道路（出 14: 19 ; 

23:33 ：，曰： 34 ）。瑪拉基亞先知預言上

主將派遣使者，在自己到來之前預備道

路（拉 3:1,23,24 ）。但是聖經上明確地

被稱為「先驅」的有三，即厄里亞、若
翰、耶穌基督。

1. 厄里亞

這位以大無畏的精神來保護雅威主

義的人物，在舊約上是很受重視的先

知，他未死即被提升天去了（列下 2:

11 ）。他在救主來臨之前將重返世界，

重整世界的倫理道德（見拉 3: 1 ，口，24;

谷 9: 12 ）。德 48: 10 更清楚地指出，厄

里亞重來的使命，是再建立以民的十二

支派及整頓家庭的秩序。本來這也是

「上主僕人」的使命（依49:6 ）。在偽經

上，更將上主前驅的範圍擴大，除了厄

里亞外，哈諾客、厄斯德拉及巴路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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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為上主的前驅（見谷9:1 l﹔若 1 :2﹔瑪

16: 14) 

2. 若翰

他在四部福音上是被視為給耶穌準

橫道路的前驅，雖然其間有枝節的不

同，瑪竇及馬爾谷強調拉 3: I ，日， 24 的
預言，祇將「在我面前」改成「在你面

前」（瑪 l 1: 10﹔谷 l :2 ），這可能是受了

出 23:20-23 ﹔ 33:2 的影響所致。瑪 17:

10-13 （參見瑪 l I: 14﹔路 7: 17 ）清楚的
給我們指出，人們當時仍在等候厄里亞

先知的再來，作上主的前驅。耶穌說

「厄里亞已經來了，人們卻不認識

他」’按著又說：「門徒們這才明白耶

穌給他們所說的，是指的洗者若翰」

（參見路 I: 17 ）。若翰自己也確實明瞭了

自己作耶穌前驅的職務（瑪 3: 11 ）所以

他宣講時不斷勸人回頭作補贖，以獲得

罪之赦。的確，他的一切言行，他在曠

野中的克己生活（谷 l :4﹔見列上 17:2-

7 ），他的服裝（谷 l :6﹔見列下 l :8) , 

他的大無畏的精神（ :fj馬 l 1 :7﹔谷 6: 17 ; 
見列上 18:16-20 ﹔ 21:17-24 ），使當時

的人們聯想到他就是要來作救主前驅的

厄里亞，但他自己卻否認了這一點（若

1 :21) 

3. 耶穌基督

聖經上稱耶穌為「前驅」的地方祇

有一處（希 6:20 ）。指出那位按照默基

瑟德品位作了永遠的大司祭的耶穌，

「已為我們進入了那張帳鰻內部」。在

這裡所說的耶穌為前驅的事，是在說明

耶穌對於救贖工程的圓滿結束，以及指

出他是我們救援的賜予者，及我們將來

獲得光榮的保證。

見 12s I包里亞、 1353 若翰、 1293 耶穌基

督。

1134 - 1135 

1134 敘爾提

Syrtis 

非洲北部海岸的一個大淺灘。當聖

保祿乘船自凱撒勒雅被解赴羅馬的途

中，遇到風暴，在此附近水手們曾將大

批的船具拋落海中，任船飄泊，以免撞

在敘爾提淺灘而擱淺（宗 27:17)

1135 敘利E

這個名詞，向來末在舊約上出現

過，在希伯來文的聖經上卻多次以「阿

蘭」名之，雖然二者並非完全相同（見

阿蘭）。有人以為敘利亞一詞導源於

「亞述」。大體上說來，它所包括的地

區是白地中海東岸向東伸展至敘利亞阿

拉伯荒野這一地帶，故此它包括了整個

巳力斯坦地區。它原來是屬於波斯人統
治，至公元前 333 年才被大亞歷山大所

征服，而以敘利亞名之。它的重要城市

有大馬士革、和護斯（ Homs）、阿肋頗

(Aleppo ）、哈瑪（ Hamah ）、提洛及漆

冬（後二者現屬於黎巴嫩國），祇在色

霎苛王朝時代，敘利亞才漸次獲得其國

際上的政治地位。它曾經多次企圖侵佔

猶大並將自己的希臘文化輸入猶大，幸

賴當時有瑪加伯弟兄們的英勇護教救國

戰爭，才不致於被其所岡化。至公元前

63年羅馬大將龐培將這一地區佔領，而

劃為羅馬大帝國的敘利亞行省（路上

2) 

我們在新約書中所見的敘利亞，大

都是指羅馬行省而言（路 2:2﹔宗 15:

刃，41, 18 ﹔ 20:3 ﹔ 21-3﹔迦 l :21 ），祇
有一次以敘利亞來直接代替阿蘭即路4:

27所說的「敘利亞的納阿曼」（見列下去

1-14 ）。奇怪的是瑪4:24竟以敘利亞來

指示加里肋亞及其周圍地區。這種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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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太符合事實，大概這只是猶太人所

用的一種通俗說法。聖保祿宗徒的歸

化，發生於敘利亞境內的大馬士革附近

（宗 9:1-8)

見 981 阿蘭。

1136 敘利E文譯本
Syriac Versions, 

Versiones Syriacae 
除了七十賢士譯本以外，敘利亞文

的舊約譯本，是最古老的譯本﹔至於敘

利亞文的新約譯本，則是新約譯本中最

古老者。這些譯本在聖經學及神學方面

都有它們的價值，因為以舊約譯本而

言，它們反映當時信友們的日常生活，

及透露當時政治的動盪和教會的異端﹔

以新約譯本而言，它們是最古的譯本，

且譯成一種與耶穌當時的語言（阿拉美

語）最接近的文字，即敘利亞文

(Syriac ）。所謂敘利亞文，是公元一世

紀時，古阿拉美語地區（大約包括今日

的以色列、約但、敘利亞、黎巴嫩、土

耳其東部和伊拉克）的多種阿拉美方言

(Aramaic ）之一，分為東敘利亞文及西

敘利亞文兩種。阿拉伯民族入侵以後，

阿拉伯文（ Arabic ）成了該區的語言，

而敘利亞文只成為一些東方教會的禮儀

語言（ The Liturgical Language ）而已。
至於敘利亞教會的起源和歷史，可惜典

籍不多。按這些典籍，我們得悉遠在第

二世紀，Edessa 及 Adiabene 是敘利亞
教會的兩個很興盛的中心，後來由這兩

個中心逐漸發展，東至羅馬帝國的邊界

（幼發拉的或底格里斯河），西至敘利

亞的安提約基雅。現在我們將敘利亞文

的新舊約譯本，開列於後。

1. 舊約譯本
敘利亞文的舊約譯本，有下列幾種

（請先參閱「七十賢士譯本」條之（ 3 ）、

(4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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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培熹托譯本（ The Peshitto 或 The

Peshitta) 

這譯本譯於公元一至三世紀的多個

不同年代，是敘利亞教會在未被第五世

紀的聶斯託利異端（ Nestorianism ）和一

性論異端（ Monophysism ）分裂以前的

偉大文獻，載有舊約的四十大卷經書，

其中三十九卷首正經（ The Proto

canonical Books ）及一卷次正經，即
德，譯自希伯來原文，其他六本次正經

(The Deutero-canonical Books ）則譯自

七十賢士譯本（參閱「聖經書目」條）：

但有些部份卻又好像譯自（或至少曾參

考）譯釋本（參閱「塔爾吉木」條）。

譯者有說是猶太教徒，有說是猶太基督

徒﹔很可能最早由猶太教徒翻譯了一部

份，後來再由猶太基督徒為敘利亞語的

信友翻譯其他部份。至於譯文，十分忠

肯準確，但卻不刻版，措詞清晰優雅﹔

日後（大約第四世紀）曾按照七十賢士

譯本的修訂本加以修訂，因此，有時譯

文與希臘譯本同，卻異於現存的瑪索辣

本，但這差異也可能因為譯者所用的希

伯來文本與七十賢士譯本所用者問。不

論如何，這譯本為舊約的鑑經工作（參

閱「聖經批判學」條）極有幫助。這譯

本稱為 Peshitto （一性論者的敘利亞

語）或 Peshitta （聶斯託利派的敘利亞

語），解說「簡單」或「易於明白」之

意，因此中文最好稱它為「簡明本」

荷蘭的 Leiden 大學從 1953年聞始準備

出版舊約簡明本（ The Peshitto of the 

O.T. ）的鑑定本（ Critical edition ），至

今只完成了局部的計劃。

1.2 敘利E文非羅色諾譯本（ The Sy『0-

Philoxenian Version) 

這譯本於 508 年，由路齊雅修譯本

譯成，譯有全部舊約由 Ph山xenus 得

名，他是 Mabbug 的主教，是一性論者

( Monophysite=Jacobite ），即主張在耶

穌身上，天主性與人性化合成一「人而

天主性」（ The theandric nature ）。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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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他的助理主教 Policarp 負責翻譯，

但好像只翻譯了（抑或只存留下？）詠。

1.3 敘利E文巴力斯坦譯本（ The Syro周

Palestinian Version) 

是第七世紀親皇派（ Melkites ）的譯

品 按：敘利亞教會於第五世紀，按

照當時的政治或神學趨勢，分為四大派

別：即聶斯託利派（ N estorians ）、一性

論派（ Monophysites ）、親皇派

( Melkites ）和瑪龍派（ Maronites ）：最

後的兩派是正統教會，其他兩派則是異

端派一一譯自六欄本的修訂本，由講西

敘利亞語的基督徒譯成，譯文忠肯而簡

陋。屢雜有加色丁（ Chaldaic ）和阿拉伯

的語風，譯有全部舊約，但今已失傳，

可是譯文仍可見諸東方教會的禮儀聖經

讀本（ Lectionaries ）內。

1.4 敘利亞文六欄本（ The Syro司Hexapla)

是 Edessa 附近的 Tella 城的主教保

祿（ Paul ofTella ）一一他是一性論者

受安提約基雅宗主教亞大納削

(Patriarch Athanasius ）的委托，於
615 ～617 年間在亞歷山大里亞城譯就

的，譯自六欄本的修訂本，譯文刻版，

逐字譯出，有時連句中的字數和排列的

次序，也設法在譯文中加以保留，因此

譯文頗粗陋，故問世後不久即被廢用，

然而由於譯文逐字忠、肯，且細心抄錄六

欄本的鑑別記號（ Diacritical signs ）及

該巨著中其他譯文的差異，因此，極有

助於鑑定六欄本，尤其是鑑定六欄本的

修訂本。這譯本有它的另一修訂本，出

自 Jacob of Edessa ( 705 年）的手。

2. 新約譯本
敘利亞文的新約譯本，有下列數

種：

2.1 福音合編（ The Diatessaron ) 

這是福音的第一本譯本，也是第一

本四福音合編本，故名福音合編

( Evangelion da Mehallette ），譯於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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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譯者是異端派者 Tatianus ( 120-
180 ）請參閱「福音合編」條。

2.2 斂利亞文顧勒登譯本（ The Syro

Curetonean Version) 

大約是第三第四世紀的譯本，載有

80頁禮儀福音讀本，與敘利亞文西乃譯

本（後詳）及福音合編（見上）很相類

似， 1858 年由 W. Cureton 出版，故

名。

2.3 敘利E文西乃譯本（ The Syro

Sinaitic Version) 

大約是第三世紀的譯本， 1892 年

被兩位英國女士 Mrs. Smith Lewis 及

Mrs. Dunlop Gibson 在西乃山的聖加大

利納隱修院（ St.Catheri凹，s Monastery) 
發現，故名。是一本重抄本

(Palimpsest ）一一所謂「重抄本」’是
指在那些曾寫過文字而又除掉了字蹟的

羊皮上再寫成的抄本 載有福音四分

之三。 1.2和 1.3的這兩本譯本又稱為分

編福音（ Evangelion da Mepharreshe ），以
別於並更正上述的福音合編。

2.4 新約簡明本（ The Peshitto of the 

N.T.) 
這譯本在第五世紀已通用，但譯者

及問世年代，至今仍未詳悉。以往學者

多認為這是 Edessa 城的主教 Rabbula

(411-435 ）的譯品，但今日也有學者加

以否認。這譯本譯有全部新約，只缺了

五本次正經，即伯後、若二、若三、

猶、默以及若 7:53-8:11 ﹔若－ 5:7 。按

照當時的四大派別（見上），這譯本有

四種版本。

2.5 敘利E文非羅色諾譯本（ The Syro

Philoxenian Version) 
是新約簡明本的修訂本，載有全新

約的二十七卷經書（參閱 I. 2 舊約譯

本）

2.6 敘利E文哈爾克譯本（ The Syro

Harclean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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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Thomas of Harke! ( =Heraclea) 

於 614 618 年間的譯品，故名。它是上

面2.5所說的非羅色諾（新約）譯本的修

訂本，修訂工作曾借鏡其他多種新約的

希臘文抄本，這些抄本都備有鑑經的記

號。這譯本的譯文刻版，照字譯出。

2.7 敘利E文巴力斯坦譯本（ The Syro

Palestinian Version) 
是第七世紀的譯本，譯有全部新

約，但今日只存有禮儀誦讀內的福音片

段。譯文多雜於多種不同的譯本（參閱

舊約譯本 1.3)

1137 哀悼者

Lamenting Women, Lamentatrices 

大致說來，各東方民族對於死人的

哀弔’是很注重外表形式的，不只是家

人親戚及朋友齊來哀哭死者，而且僱用

一批專以哭喪為業的女人前來陪哭。這

種習俗很清楚地見於聖經內（耶 9:16-

19﹔瑪 9:23 等）。在埃及考古學者也發

現了不少哭喪女人的影刻，她們哭訴死

者生前的嘉言懿行，家人的不幸及痛苦

（見撒下 19:1-5﹔列上 13:20﹔亞 5: 16; 
耶22: 18 ﹔ 34:5 ）。在這些哀悼詞中最著

名的，要算是達味追悼約納堂所作的哀

歌（撒下 l :17-27﹔參見編下 35:25 ）。

這些哭喪的女人在號淘大哭之外，

更以種種的姿態來表示悲傷：大都席地而

坐，頭上撤灰身上披麻，捶打赤裸的胸

膛，披頭散髮，並以手撕拉散亂的長髮。

1138 哀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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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陷敵手的悲慘事蹟’有一個集子，稱

之謂哀歌。哀歌這本小書是由五篇詩歌

所組成，希伯來人以其第一詞「厄卡」
( Ekah ）為名，意即「怎麼」？亦稱為「克

諾特」（ Qinoth ），意即我們所稱的哀

歌。希臘譯本及拉丁通行本亦皆以此為

名。

本書在原文上的位置，是屬於雜

集，為五卷經中的第三部，置於盧及訓

之間，是每年「阿布」月九日齋期，應

公開誦讀的一本書，用以記念耶京的毀

滅。七十賢士譯本則將之列入先知書

中，位於巴路克及耶肋米亞先知的書信

之間。拉丁通行本卻將它放在耶書之後

及巴路克之前。

這五篇詩歌除了是為追悼猶大王國

及其京都耶路撒冷慘遭滅亡之外，亦有

其宗教的意義在。作者以真摯的宗教熱

誠，承認耶京的滅亡是出於上主正義的

懲罰，因為百姓執迷不悟，犯罪得罪了

天主。詩篇中充滿懺悔認罪的情憬，哀

求上主仁慈的眷顧，希望重新與天主和

好，耶京重獲自由、繁榮、昌盛。

1. 內容

本書沒有按照歷史次第的時間編

排，祇是隨著心靈的感發，詩歌的意

境，把耶京慘狀的要點淋漓盡致的表達

出來，它的內容不外是：

第一篇﹒描述耶京被劫，以民充軍以後

的空虛淒涼，死氣沉沉的景

象。

第二篇：述說聖京被人破壞的情形：她

的城牆、宮殿、堡壘、房舍，

甚至上主的祭壇，盡形被人搗

毀焚燒，百姓嚇的目瞪口呆，

哭泣悲傷。

第三篇：痛悼百姓在劫後餘生所處的悲

慘環境，同時承認這一切是來

白天上慈父之手，乃是為了百
姓的益處，故此勸勉百姓回頭

遷善。

第四篇：追述以民近來的厄運，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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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敵人破城而入時，百姓的慌

張失措，東避西藏的情形。連

國王漆德克雅雖已逃出城外，

仍不免陷入敵手。
第五篇：向上主訴苦，陳述敵人極盡兇

狠之能事，來折磨難為上主的

百姓。最後，哀求上主盡速結

束自己的義怒，免除百姓的災

難。

2. 文體

前四篇是依照希伯來文字母排列的

哀歌，第一、三、四篇完全按照字母的

數目，每一字母佔一節，所以皆以二十

二節成篇。第三篇亦是按字母排列的詩

文，但是有六十六節，每三節佔一字母

( 3 × 22 = 66 ）。第五篇實際上並不是

依照希伯來文字母而排列，雖然它外表

上也祇有二十三節。與其說它是一篇哀

歌，毋寧說是一篇哀禱﹔拉丁通行本即

以此為本篇的題名：「耶肋米巨先知的

祈轎」

3. 作者
本書在原文版本上並無提名，七十

賢士譯本亦未見提及作者為誰，祇是在

書首加上一句小引，註明本書是耶肋米

亞先知的作品。於是拉丁通行本將這句

外加的小註，正式作為本書的標題：

「耶肋米亞先知的哀歌」。此後不少公

教的教父及古代的學者基於這個標題，

以及編下 35:25 所說的「耶肋米亞作歌

哀悼約史雅．．．．．．」一語，認為此處所說

的哀歌即是指本書而言。但這種說法讀

者亦可看得出來是非常勉強的，蓋二者

所說及所哀悼的對象是迴然不同的，是

以現今的學者對本書的作者問題仍在爭

辯不休，看來亦將是無法獲得解決的難

題。但是僅就七十賢士譯本所加添的小

註來說一一耶肋米亞先知的哀歌 應

是事出有因的﹔至少我們應當承認公元

前很久以來，在猶太民間就有這種傳

說，咸認先知是本書的作者。

1139 

目前大多數的學者皆認為，這本小

書是由不同作者的作品匯集而成，並非

出於一人之手。第二及第四篇的作者，
似乎曾親眼目睹耶京的滅亡，於是事後

筆之於書，是為本書兩篇最好及最早的

作品。至於這位作者是誰，則不可知。

我們以為很可能就是先知本人，因為敵

軍破城之後，全城百姓均遭大難，祇有

先知受到拿步高國王盛情優待。第一篇

的詞藻雖不太華麗，但1神學思想較第二

篇者為深，按成篇的時代應在第二篇之

後，蓋它所描寫的耶京已是劫後餘生的

景象，故應出於另一作者的手筆。第三

篇的作者又應是另一人，此人看來受過

不少的敵人的磨難，以及鑒於本國同胞

的充軍喪亡，心靈上受了莫大的創傷，
是比前者更晚的作品。第五篇的作者當

然又是另一人，也是按時代最晚的一篇

哀禱。不過上述一切皆是學者不能證實

的假設，讀者可完全自由跟隨或放棄，

與天主的默感是毫無關係的。

哀歌具有非常崇高的宗教思想，它

使國破家亡，離鄉背井，幾乎陷於絕望

中的劫後餘生，重新振作，力圖復興。

作者懷著堅固的信仰和依恃的心情，勸

勉百姓，令他們明瞭上主懲罰的目的，

而真心悔改，歸向天主，耐心等待天主

的救恩

1139 啥蓋﹝啥蓋書l

Haggai, Aggaeus 
[Book of Haggai, Liber Aggaei] 

哈蓋是十二小先知之一，生於何時

何地不得而知，只知他執行先知任務

時，是在波斯主達理阿一世三年上（即

公元前 520 年）（蓋 1: 1 ）。他和另一小
先知陸加利亞是同時代的人，同時盡先

知職務（厄上 5:1 6:14 ）。他的名字按

希伯來文原有「上主的節日」，或「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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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日的」的意思，也許先知是在一節慶

上誕生的。由他的著作可知，他的主要

任務在於鼓勵敦促當時的百姓，尤其人

民的領袖，即猶太省長則魯巴貝耳和大

司祭耶叔亞，盡速重建聖殿。

哈蓋是由先知的四篇演詞所組成：

第一篇1:1-11 ：勸省長則魯巴貝耳及
大司祭耶叔亞，從速領導百姓開工修建天

主的聖殿，並說明當時所遭的歉年，也即

是由於對上主聖殿毫不關心所致﹔

第二篇 2: 1- 9 ：預言這新建的聖

殿，將享有的光榮，遠超過昔日撒羅滿

所建的聖殿的光榮﹔

第三篇 2:10-19 ：說明天主所以不

喜悅百姓的祭獻，是由於他們的疏忽冷

淡，猶如不潔的人，但只要他們熱心從

速修建天主的聖殿，仍必要得天主的降

幅﹔

第四篇 2:20-23 ：是向省長則魯巴

貝耳本人所說的預言，保證天主必將特

別照顧他，因為他是達昧的後育，要藉

他應驗從前論及默西亞神圓的許諾。

由本書的文筆來看，好似並非出自

先知本人的手筆（見l :1,3,12,2:1,11) ' 
而是由另一位第三者根據可靠的史料記

錄而成。但該書的思想，無疑全是出於

哈蓋先知。

見351 匣加利亞、 1132則魯巴貝耳、 1317

耶叔亞。

1140 啥蓋書

Book of Haggai, Uber Aggaei 
見 l 139 哈蓋。

1141 啥依

Ai, Hai 

意義就是現今阿刺伯人所稱的「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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墟」’是客納罕地方的一座古城。亞巳

郎進入聖地後所居住過的地方就在它附

近：「西有貝特耳，東有哈依」（創 12:

8; 13:3 ）。距貝特耳並不遠（蘇 7: 12 ; 
12:9 ），約有兩公里。但是聖經上也曾

三次將它與耶里哥相連（蘇 8:2 ﹔ 9:3 ﹔
10: 1 ）。蘇 7﹔ 8 二章清楚地描述佔領哈

依的事蹟，所記與「廢墟」的地理地形

完全符合。

考古學者自 1933 年始，先後在這

裡三次發掘，證實自公元前 3000 年，

就有人煙存在，並有甚為堅固的城牆，

其厚竟達五公尺，是公元前 2800 年的

建築物，但在公元前 2000 年左右，這

座堅固的城市完全遭受破壞，直至1200

年再無人居住於此。公元前 1200 年前

後，重新發現人煙的痕跡。這時正是以

民進入聖地的時代，也就是蘇 7,8 二章

所描寫的哈依背景。但是這也就是學者

們的分歧點。大多數的學者否認它就是

聖經上所說的哈依城，有少數的學者則

堅持聖經述說的歷史性，因而懷疑考古

學者們的意見，更有的以為聖經上所說

的哈依，實際上是耶里哥城，是以至今

它仍是一個未能圓滿解決的懸案。不

過，值得注意的是這座古城雖已經三十

多個世紀無人居住，但它的城牆至今猶

存，仍保持著約五公尺的高度。

1142 哈曼

Haman Aman 

人名，意謂「顯赫的」’「受敬重

的」。

他是阿加格人哈默大達的兒子，波

斯國薛西斯王的首相（艾3汀，2 ），地位

顯赫，勢力龐大，舉國上下的人民都應

向他俯首下拜，惟猶太人摩爾德開基於

宗教的理由，不肯向他下拜，開罪於首

相。於是哈曼在國王前將之控告，並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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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王許諾將一切在波斯國居住的猶太人

殺盡（艾 3: 10 ），且還定了大屠殺的日

期一－十二月，即「阿達爾」月十三日

（艾3: 13 ）。但是在這以前，猶太人摩爾

德開曾因告發了謀殺國王的陰謀而立了

大功，卻未得賞報，被國王查知，王欲

補償（艾6: 1-4 ）。另一方面再有其養女

艾斯德爾王后的從中周旋，為將受宰殺

的猶太人求情，並揭發哈曼的陰謀詭

計，結果摩爾德閒大受顯揚，猶太人得

免於難。哈曼卻被正法於「阿達爾」月

十三日，大部份猶太敵人亦被屠殺消滅

（艾 9:1-10)

竹 43 啥孟

Hammon, Hamon 

是聖經上的兩個城名，有「溫泉」

之意。

(1) 編上 6:61 所提及的哈孟城，就是

蘇 19:35 所說的哈瑪特城（註：是

Hamm at 城，而不是 Hamath)

按：此城是屬於納斐塔里支派的

一座沒有設防的城市（蘇 1 9 : 

35 ），在加里肋亞湖西岸，距提

庇黎雅城之南僅一公里半，以著

名之溫泉而得名。此名流傳至

今，即現在的阿拉伯鎮哈瑪木

( cl-Hammam 現屬以色列）
(2) 是屬阿協爾支派的城市（蘇 19:

28 ）。在該支派地區的北部。有

的學者以為它在貝依魯特之束，

但似乎是不可能，蓋阿協爾支派

的地區向來沒有如此之大，故此

學者們大都主張它就是現今距離

提洛十七公里的烏木阿瓦米得廢

墟。在此地考古學家曾發現哈孟

神的態像。

1143-1145 

1144 啥蘭

Haran 

聖祖亞巴郎時代的一座名城，位於

巴里河邊烏爾法（厄德撒 Edessa ）之東

南，即現今土耳其與敘利亞的邊界上

（見創 11 :31 ﹔ 12:5 ﹔ 27:43﹔列下 19: 12 ; 
則27:23 ）。自公元前 2000 年始一直是

一重要的阿蘭人的大城市，是交通的中

心，商隊及商業的匯合地，亦是月亮神

欣的敬禮中心。遠在公元前 1300 年，

就曾被亞述王沙耳瑪乃色第一世所佔

領，但不久之後，因亞述帝國勢力哀弱

而重新獨立，但白沙耳瑪乃色第三世

( 858-824 ）而後，就完全成了亞述帝國

屬下的重要城市之一，直至帝國完全消

滅。 612 年，尼尼微首都盡遭破壞之

後，它終於在 609 年亦最後落入敵手
一一巴比倫。

亞巴郎同他的父親特辣黑及家人，

自烏爾城全家遷來哈蘭居住（創 l 1 : 

31 ）。亞巴郎之奉主命前往聖地居住，

是在哈蘭發生的事（創 12:4,5 ）。黎貝

加的哥哥，亦即雅各伯的舅父拉班，就

居於哈蘭。雅各伯逃避厄撒鳥的報復

時，就住在哈蘭地區（創刊： l O; 29: 

4 ），並在此娶了拉班的兩個女兒為妻

－一肋阿及辣黑耳。

考古學家曾在此地挖掘出大批的亞

述文化遺物（ 1950-1951 ），其中以文件
為最主要，有君王的一部份年鑑，有關

於宗教的文件等。

1145 啥陵

Ha rim 

聖經上的兩個人名，有「被祝聖

（於天主）」的意思。

(I) 哈陵是亞郎的後代，由他的子孫

組成第三班司祭團，而他們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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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時代又被劃分成24班（編上24:

8 ）。很可能就是在充軍歸來時陪

同則魯巴貝耳一齊返回聖地的那

1017 位司祭的後代（厄上 2: 39 ; 

10:21 ﹔厄下 7:42 ﹔ 12:3 ），在他
們中有名哈陵者（厄下 12:15 ）。

在這些後代中有些人娶了外邦女

人為妻，因聽命而將之休掉（厄

上 10:31 ）﹔並在那些簽名重新結

盟者中，亦有此名的出現（厄下

10:5) 
(2) 是一位非司祭家庭的家長，他的後

代中有320人同則魯巴貝耳自充軍

之地回歸巳力斯坦（厄上2:32﹔厄

下7:35 ）。其中八人應將外邦妻子
休棄（厄上 10:31 ）。曾代表一家

族簽字立盟訂的（厄下 10:28)

1146 哈雄

Hashum, Hasum 

人名，意謂「寬鼻」，或「大鼻

子」
(1) 是一家族的首領。充軍後他的後

代共223 人（厄上2: 19：，按厄下 7:
22共328人），隨同則魯巴貝耳返

回耶京，其中七人應將自己的外

邦妻子休掉（厄上 10:33 ）。在參

加立盟簽約的代表中，亦有哈雄

的名字（厄下 10:18 ）。

(2) 當厄斯德拉向民眾宣讀法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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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侍立於其左邊的人中，有名

哈雄者（厄下 8:4 ）。是否與前者

同為一人，則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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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7 哈巴谷

Habakkuk, Habacuc 

人名，可能有「擁抱」的意思。在

先知書中有兩人具有此名。

(1) 哈巴谷先知，是十二小先知中的

第八位，關於他的身世，除知道

他名叫哈巴谷和是一位先知外

（哈1: 1 ），我們一無所知。由他的
著作可以推知他是耶肋米亞同時

代的人物。
(2) 達 14:33-39 曾提及一位名叫哈巴

谷的猶大先知，他曾被天使提到

巴比倫去，給囚在獅圈內的達尼

爾先知送食物。按學者的意見，

這一先知決不可與前一先知混為

一談（見達 14: 1) 

1148 哈巴谷書

Book of Habbakkuk, 
Uber Habacuc 

本書與其他先知書不同的地方，是

在於先知以默禱的方式表達自己的疑
問，希望靜聽天主的答覆，先知即在神

視中，默觀天主威嚴的降臨，來執行公

義的審判。所以這神視解答了先知的疑

問。

1. 結構與內容

由本書的外表看來，顯然分為兩大

段： 1 ﹔ 2兩章為第一段，寫的是神諭﹔

3 章為第二段，是先知的禱詞。全書雖

分為兩段，但就內容說，只有一個論

題，即先知與天主的對話。上主先以神

諭答覆先知在祈禱中所有的疑難，最後

以神視叫先知看見他降來施行審判的威

嚴。如此本書可分析如下：

1.1 在第一次對話中，先知抱怨天主
為什麼容忍，而不懲罰圍內那些

違法及虐待同胞的人（ 1:2-4) 0 



九畫

天主的答覆是：加色丁人的軍隊

已被派遣，來懲罰國內的惡人（ 1: 

5-11 ) 

1.2 在第二次對話中，先知又責怪天

主召來凶惡傲慢的異民，讓他們

肆意殘害本國人民，不分好壞（ 1: 

12-14 ）。天主的答覆是：審判一

切惡人的時候必將來到，但義人

如果恆心堅信，必獲得救援（ 2: 1-

5 ）。因此，先知便以咒語（一連

五個禍哉），祈求天主降禍於那

些壓迫選民的異民（ 2:6-20)

1.3 先知在祈禱時，又求天主迅速懲

罰惡人﹔以後就在神視中，見天

主赫然降臨，消滅一切惡人，並

救拔自己百姓中的義人（ 3 : 1 -

15 ）。最後，先知以讚美歌辭，

表示自己堅定的信仰，稱頌天主

的救恩（ 3: 16-19) 

2. 著作時代

關於本書的著作時代，學者們的意

見很不一致。近代的學者多依據本書的

內容來推斷，以為先知所描述或暗示的

時代及情況，與猶大王約雅金（公元前

608 598 年）的戰亂時代（列下 24: 1 6) 
很相符合﹔並且本書 l :2-4 所述及的民

間殘暴不義之事，與耶肋米亞先知在

21:13 19 嚴厲斥責暴君約雅金所作的

事，完全相同。按照此一說，本書的著

作時代應在 600 年左右。

3. 神學思想
本書與其他先知書顯然不同，因為

本書的性質與其說是勸導百姓，不如說

是辯護天主的公義。哈巴谷不相似其他

的先知，奉天主的命起來宣講，反對不

遵守天主誠命的人，向他們預報未來的

審判﹔而他以對話的文體與天主討論，

有關虔誠和公義的猶太人的問題。他一

面質問天主，一面祈求天主執行自己的

答案﹔他所探討的問題是：天主對那些

任意虐待人民，和對兇殘的壓迫者所有

1149-1150 

的態度是否公正？他既然關心這個問

題，所以他在本書內常拿自己作為一切

受壓迫者的辯護人或仲裁者，他對以上

這問題老是鬱積在心中（ 1:2-4, 12 ; 2 
1 ）。最後賴天主的敢示，他解決了這

難題：即天主不斷地留心一切犯罪和作

惡的人，給他們規定了期限﹔期限一

到，必要懲罰他們。至於犯罪和作惡的

猶太人，天主用外邦人來懲罰他們，但

這些外邦人卻因殘忍無道要受天主更嚴

厲的懲罰。義人和虔誠人應堅忍與信

賴，等待上主審判的日子降來。在困苦

和窘迫的境遇中，更應對天主表示自己

的信賴。凡有這樣信賴的人，終必獲得

勝利，也終必獲救。如此，先知得了這

番毆示以後，就在自己受壓迫的百姓

前，作了天主公義的辯護者。所以本書

的目的，是為給那些懷疑天主公義的猶

太人釋難，也是為安慰他們，並規勸他
們要常依賴天主，因為天主必要救護信

賴自己的人。
在新約中，聖保祿以更卓越的深

意，引伸先知論「義人的信賴」所說的

話（ 2:4 ），為說明人因信德才可成為義

人，才可獲得救恩（羅 1: 17﹔迦 3: 11 ; 
希 10:38)

見 678 成義。

1149 啥彼魯

Habiru 
兒 665 希伯來。

1150 啥加達

Haggada 

古代猶太經師文學著作的一種，屬

於宣講作品的體裁。普通是以對話或交

談的體裁構成，格外與「塔耳慕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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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的關係。

見 2029 塔耳慕f辱、 549 米德辣市。

1151 啥加爾

Hagar, Agar 

人名，原是亞巴郎妻撒辣之牌女，

埃及人，也許是亞巴郎逃難埃及時，在
埃及所購買的，或丟面埃及當時的權貴認

識亞巴郎後，贈與亞巴郎的。後因撒辣
見自己不能生育，遂按當時的習俗，

（如哈慕辣彼碑文 163 條即載有：如正

妻不能生育，可容丈夫納一女奴為妄。

至於由女奴所生的子樹是否有繼承權，

在乎丈夫是否願將女奴所生之子過繼為

自己的兒子而定），向丈夫亞巴郎建

議，納哈加爾為妾。哈加爾果然生了一

子，名叫依市瑪耳。但過後撒辣因天主

的恩許生了依撒格。撒辣先因哈加爾見

自己有了身孕，對她傲慢，後又見依市

瑪耳對依撒格時加欺凌，遂迫亞巴郎將

哈加爾連她的兒子依市瑪耳趕走。亞巴

郎最初雖心有不忍，但在獲得了天主的

贊同後，終將哈加爾與她的兒子依市瑪

耳趕走。亞巴郎最初雖心有不忍，而且

按天主對亞巴郎所說的，依市瑪耳也將

成為一大民族（即今日的阿拉伯民

族）。創 25:12-15 即載有由依市瑪耳傳

下來的十二支派。是以啥加爾即是依市

瑪耳十二支派的祖母（見創 l 6:1-16 ; 

21:9-21 ﹔ 25:12-15 ）。

在新約內，聖保祿在迦 4:21-31 以

寓意將哈加爾和撒辣比作西乃盟約，即

舊約，及基督所立的約，即新約的象

徵。聖保祿主要的用意是要說明，接受

了福音的信友，無義務遵守梅瑟法律，

尤其沒有行割損禮的義務。聖保祿所設

寓意的講法是：哈加爾原是一奴隸，所

以由她所生的子孫也是奴隸，奴隸既無

權承受產業（創21: 10 ），而必須遵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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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是以屬於舊約權下的猶太人，猶如

是舊約的奴隸，因而有義務守全部舊約

的法律﹔而撤辣則是一自由人，由她所

生的，是由恩許而生的，所以是自由

人，是真正的承耐人，正如新約的信

友，是按神恩而生的，因基督的恩寵而

獲得了自由，是以再無守舊約法律的義

務。所以聖保祿結論說：「若你們還願

意受割損，基督對你們就沒有什麼益

處。我再向任何自願受割績的人聲明：

他有遵守全部法律的義務。你們這些靠

法律尋求成義的人，是與基督斷絕了關

係，由恩寵上跌了下來。至於我們，我

們卻是依賴聖神，由於信德，懷著能成

義的希望．．．．．．」（迦 5:2-5)

1152 啥波爾

Habor 

美索不達米亞的一條河，發源於辣

市哈因（ Rashel-Hain ），在德爾左爾

(Deir el-Zor ）之南附近處，注入幼發拉
的河，現今稱之為哈步魯（ Haburu ）河。

聖經上稱之為哥倉河，其實哥倉是哈波

爾河邊的一座城，當局舍亞為王第九年

上，亞述人攻陷了撒瑪黎雅，將北國以

民擴往亞述帝國的北方，即將他們安置

在哈波爾河邊的哥倉城（列下 17:6 ﹔ 18:

11 ：，編上 5:26)

見 1433 哥倉。

1153 哈達得

Hadad 

(1) 神名，是客納罕地方的最高神

明，人皆稱之為巴耳，卻避免用

其真名哈達得，以示尊敬。

(2) 人名，依市瑪耳的第八個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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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是亞巴郎的後代（創 25: 15 ; 
編上 l :30 ）。除此之外，關於此

人，由聖經上，我們一無所知，

雖然學者們有不少揣度的意見。

1154 哈達撒

Hadassah, Edissa 

艾斯德爾的猶太名字。聖經上只提

過一次（艾 2:7)

見 560 艾斯德爾傳。

1155 啥基拉

Hachilah, Hachila 
見 1220 蜀勒士。

1156 哈拉黑

Halah, Ha/a 

地名，意義不詳，是北國以色列被

亞述消滅之後，北部十個支派的以民被

俘擴充軍所居住的地方。在聖經上它常

同哥倉及哈波爾相提並論（列下 17: 6 ; 

18: 11 ﹔編上5:26 ）。如此應在美索不達

米亞，但所指的是一座城市或一個地

區，則不得而知，亦無其他的資料可供

參考。

1157 啥拉卡﹝經外法律l
Halacha 

它的原文來自「行走」或「步法」’

演變而成「法規」或「法律傳統」。它

的特點是少重視法律上的理論，而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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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是宗教及法律上必守的生活規

則。它並不完全是經師們的創舉，蓋聖

經上亦收錄了不少這種類似的法則。不

過，這裡所說的是聖經以外的法則，這

些法規是經師們根據梅瑟五書及先知們

的言論，經過討論及研究實際的生活情

形而訂立的，是因著時局環境的變遷可

以修改的。它的來源及依據見於出 18:

20 ，尤其始自充軍之後的厄斯德拉時

代。它的目的是處處以天主的旨意為依

歸，來約束人民的生活行為，以彰顯天

主聖意的偉大。這些經書之外的法律都

被錄於「米德辣市」（ Midrash ）內。

見 549 米德辣市。

1158 啥肋耳（聖詠）

Halle I 

指一組聖詠組的專用名詞。這些聖

詠都是以「亞肋路亞」一詞開始一一意

即「請讚美上主」’是以有「哈肋耳」聖

詠之稱。有此名稱的聖詠共分三組﹔

( 1 ）埃及「哈肋耳」（由 1 13-118 六篇聖

詠組成）﹔（ 2 ）大「哈肋耳」（由 120-

136 十七篇聖詠組成）﹔（ 3 ）小「哈肋

耳」（由最後五篇聖詠 146-150組成）。

其中最主要者是埃及「哈肋耳」’誦讀

於猶太人最大的慶節日逾越節、五旬

節、帳棚節以及祝聖聖廠節和新月節。

稱之為埃及「哈肋耳」，因為應當於逾

越節誦讀一一「尼散」月十四日，紀念

出離埃及的史事。誦讀時，將之分成兩

部份：第一部份（ 1 日， 114 ）在席間第二

次斟滿酒後誦讀﹔第二部份（ 115-118)

是在第四次斟酒之後（詳見思高聖經學

會之福音413-416 頁）

我們雖無法可以確知「哈肋耳」著

作的年代，但由「塔耳慕得」（猶太經

典）上來推測，是相當古老的，大概在

約史雅（編下 35: 15 ）及希則克雅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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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下 30:21 ），就已有了這種習俗。

耶穌在最後晚餐建立聖體聖事之

後，為結束晚餐，依照傳統的禮儀，唱

了第二部份「哈肋耳」聖詠（ 115118)

之後，就同宗徒們離開餐廳、，往橄欖山

圍祈禱去了（瑪26:30﹔谷 14:26)

兒 2101 聖詠集。

1159 啥瑪特

Ha math 

城名，其意不詳。它的位置已由考

古學者證實，在敘利亞北部的和言莫斯城

之北五十公里處，即現今之哈瑪村。自

公元前五千多年之前就有人煙於此。它

位於奧龍特河的上游，赫爾孟山之北，

地勢險要，為軍事之重鎮，是以有大哈

瑪特之稱（亞 6:2 ）。創 10: 18 曾提及它

為客納罕的地方。

當以民君政時代之初，它的國玉托

烏曾派人前往祝賀達味戰勝哈達德則爾

的勝利（撒下 8:5,9,10﹔編下 18汀，9, 10; 
見編上13:911 ）。曾被劃歸於撒羅滿的

勢力範圍，但撤羅滿死後卻重獲自由獨

立（列下 14:28 ）。此時同大馬士革的本
哈達得玉，及以色列的阿哈布王聯盟抗

拒亞述帝國，但終為亞述王沙耳瑪乃色

第三（ 859-824 ）所征服。至一百年之後

的亞述王提革拉特丕肋色爾三世（ 745-
727 ）時代，哈瑪特仍在向亞述稱臣納

貢。十年之後撒爾貢完全將哈瑪特消滅

( 720年），同時滅亡的有大馬士革及撒
瑪黎雅，王並將哈瑪特的居民榜往撒瑪

黎雅居住（列下 17:24 ）相反地撒瑪黎雅

的居民被擴往哈瑪特（依 11:11 ）。在希

臘文化時代，哈瑪特再形昌盛，並改名

為厄丕法尼雅。瑪加伯、約納堂曾在此

地迎擊德默特琉的軍隊，防止其入侵猶

大（加上 12:25 ）。因此城在古代中東的

地理歷史上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聖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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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視之為巴力斯坦的北邊疆界（戶 13:

24 ﹔ 34:8﹔列上 8:65﹔列下 14:25﹔亞 6:

14﹔參見加上 12:25 ）。

1160 哈摩爾

Hamor, Hemor 

人名，意思是「驢」。他是舍根城

的主人，其子亦名舍根，將雅各伯的女

兒狄納姦污後，要求與她結婚。狄納的

同母兄弟西默盎同肋未為了代妹報仇，

假裝答應婚事，但條件是舍根城的一切

男子，事先應受割損禮。禮畢第三天，

正當他們疼痛發燒無力的時候，西默盎

同肋未進城將一切男子，連同哈摩爾及

其子舍根一齊殺掉，而救出自己的妹妹

來（創 34 ）。但這種行為，終竟是很殘

忍的，故二人日後受了父親的詛咒（創

49:5-7 ）。以民後來對殘忍罪行的制裁

有合理的明文規定（出22:15-16﹔申 22:

29 ）。在聖經的其他地方，哈摩爾的名

字亦偶然有所提及（蘇 24:32﹔民 9:28 ﹔

宗 7: 16) 

1161 啥摩辣

Gomorrah, Gomorrha 

「五城區」之一（智 10:6 ）。它的原

來居民是客納罕人（創 10: 19 ）。當亞巴

郎同羅特的牧童不斷發生爭端之後，羅

特揀哈摩辣一區居住，而同亞巴郎分手

（創 13:10 ）。革多爾老默爾所率領的聯

軍搶劫眾多瑪和哈摩辣時，將羅特的財

產劫奪一空，並榜走了羅特本人（創 14:

1-11 ）。亞巴郎得信後追趕敵軍，將羅

特救回（創 14: 12-16 ）。因著這「五城

區」居民的罪大惡極，天主降火焚燒全

區，惟羅特全家因亞巴郎的轉求幸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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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創 18:20 ﹔ 19:24-28)

哈摩辣同其他四城之所在地，至今

學者爭辯不己，相持兩個完全相反對的

說法：其一說在死海的北邊，另一種意

見則堅持在死海的南邊。

見 77 五城。

1162 啥納尼

Hanani 

聖經上五個人的名字。此名是哈納

尼雅的縮寫，意思是「上主垂憐了」。

(1) 赫曼之子，是聖殿 24 班唱經班中

的第 1 8 班的首領（編上 25:4-

25) 

(2) 耶胡先知的父親。耶胡曾責斥北

國以色列國王巴厄沙（列上 16: 1-

7﹔編下 19:2 ﹔ 20:34 ）。同樣猶大

王阿撒因與阿蘭人聯盟亦受到先
知的責備，國王大怒，將之投於

監中（編下 16:7-10)

(3) 依默爾的長子，亦是司祭，曾與

外邦女子結婚，充軍後受命於厄

斯德拉，將妻休棄（厄上 1 0 : 

20) 

(4) 厄斯德拉的兄弟，充軍歸來後，

任耶京的首長（厄下 1 :2 ）﹔其後

同哈納尼雅主管耶京之堡壘（厄

下 7:2)
(5) 是音樂家，司祭之子，曾參與耶

京城牆的落成大典（厄下 1 2 : 

36) 

1163 哈乃斯

Hanes 

依撒意亞先知所提及的一座埃及城

市，左罕城同時被提及（依 30:4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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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就是希臘及羅馬時代的大赫辣克肋教

頗里（ Heracleopolis magna），在門非

斯之南九十公里處，位於尼羅河西岸，

現今阿拉伯人稱之為阿納斯默狄乃

( Ahnasel Medineh ）。在埃及法郎第二
十朝代（公元前 1200年前後）是當地的

重鎮。按阿拉伯人的民間傳說，這裡就

是耶穌誕生的地方，也是亞當被造的地

方，如此回教很巧妙的將第一亞當與第

二亞當（基督）聯合起來。但這都是些

無稽之談，不足憑信。

竹64 啥諾客

Enoch, Henoch 

人名，意思是「智者」。聖經上以

此為名者，有下列諸人：

(1) 加音的長子，生於諾得地方。在

此地加音蓋了一坐城，給它起名

叫「哈諾客」（創4:16 17 ）。此城

的原址，至今考古學者未能確切

地證實。哈諾客生子依辣得（創4:

18) 

(2) 洪水之前的聖祖之一，耶勒得的

兒子，他六十五歲時生子默突舍

拉﹔「時與天主往來」’活了三百

六十五歲，「然後就不見了，因

為天主將他提去」（創5：悶，21 24 ; 
編上1: 13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年

歲正等於太陽年曆的天數 三

百六十五歲，較其他同時代的聖

祖年代為短。「時與天主往來」除

哈諾客之外，只用於諾厄（創 6:

9 ）。「天主將他提去」’除此處

外祇用於厄里亞先知（列下 14:

8 ）。在耶穌降生前不久所出現的

偽經視哈諾客為占星學及天文學

的鼻祖，並且是文學的創造者。

(3) 米德楊的第三個兒子，是亞巳郎

及刻突辣的孫子，可能也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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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牧民族的名字（創25:4﹔編上 1:

33) 

(4) 勒烏本的長子，生於雅各伯全家

南下埃及之前（創 46:9 ﹔ 出 6:

14 ），是哈諾客人的始祖（戶 26:

5) 

1165 哈諾客書

Book of Enoch, Uber Henoch 

本書與厄斯德拉卷四，可視作舊約

偽經最寶貴的作品。就文體來講，本書

屬於默示錄體。作者想像天主把自己的
秘密歇示給他的朋友哈諾客，要他詳細

寫下，為安慰遭難的天主的百姓。事實
上這本書不是單獨一本書，而是由幾種

作品組成的。通常分為五卷：（ 1 ）論最

後的審判﹔（ 2 ）比喻﹔（ 3 ）論天文﹔

(4 ）論洪水﹔（ 5 ）勸勉和咒詛。著作的

時代不詳，大概是自公元前二世紀到公

元第一世紀上半葉寫下的。原文為希伯

來文或阿拉美文﹔可是早已遺失，祇保

存了厄提約丕雅譯本和希臘、拉丁譯本
的殘片。非但猶太人，而且連古時的基

督徒也很重視此書。由於猶14引用了本

書，有些教父，連現今的厄提約丕雅教

會仍以本書為正經﹔可是自第四世紀

起，教會已將之排斥於正經書目之外，

雖然就內容來說，本書為了解新約背景

是非常有價值的，但筆者不敢苟同某些

現代學者，對本書所說的誇大的話，認

為本書為福音要義的基礎。

見 2163 偽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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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6 啥辣得殿字

Arad Temple‘ Arad Temp/um 

在哈辣得（阿辣得）地區，自 1962

至 1965 年三年期間內，考古學家發掘

了一座屬於公元前十世紀的關堡。這座

闌堡似是撒羅滿時代的建築物。它曾送

遭破毀，又屢加修建。在那裡出士的各

種器具，陶片等，顯然都屬公元前第十

世紀到第四世紀的遺物。可是對聖經來

說，哈辣得廢址之所以重要，全在於所

掘得的聖殿。這座聖殿大概是在撤羅滿

時代或公元前第九世紀建造的。殿的式

樣與耶路撒冷聖殿十分相似：分庭院、

聖所及至聖所三部份，在大門前的左右

兩旁豎立兩根柱子，恰如撒羅滿聖殿的

兩個圓柱：雅津和波阿次（編下3: 17 ）。

此外，全1屑祭大祭壇的遺址也告呈現出

來，它正如出 20:25 的法律所規定，是

用不鑿成方塊的石頭建築的。其他如盛

供物的碗、盆等物，也都一一發掘出

土。這樣在猶大地赫貝龍以南，貝爾舍

巴以束，竟然出現了崇敬「雅威」的另

一所殿宇。這一發現使我們想到申 12章

內所載關於唯一地方敬禮「雅威」的律

例，在公元前第十世紀尚不存在，或雖

已存在，但老百姓對它毫不重視。

見 1744 梁托頗里殿宇、 1336 耶路撒冷、

1451 聖殿，殿宇。

1167 哈息待黨

Hasidaeans, Assidaei 

此名之原意，格外在聖詠上，是指

熱心盡力遵守天主法律的人。在瑪加伯

時代，變成了猶太人的團體名，成了一

種宗教的黨派（加上 2:42 ）。他們為了

忠於聖律而不希臘化，奮勇高呼，為宗

教之自由而戰。猶大瑪加伯的最好軍

人，都是來自此一護教黨（加上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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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4 ）。他們與瑪加伯不同之處，是無政

治上的野心，而祇是為了宗教，為了護

衛天主的法律而戰，是法利塞黨的前

擾。現在的猶太主義中，也有哈息待黨

之存在，是一種積極的虔信主義，建於公

元十八世紀，自以色列厄里厄則爾所發

起。

1168 啥叔布

Hasshub, Hasub 

人名。聖經上以此為名者共有四

人：
(1) 帕哈特摩阿布的兒子，在乃赫米

雅時代，曾幫助修建耶京城牆

（厄下 3: 11) 
(2) 另一助建耶京城牆者，亦有此名

（厄下 3:23 ），但不知是否就是前

者。

(3) 民眾的代表，曾參加立盟簽約的
儀式（厄下 10:24 ）。可能是前者

之一，或三者同為一人。

(4) 肋未人，阿次黎岡之子，哈沙彼

雅之孫，充軍歸來後，在乃赫米

雅時代，居於耶京（厄下 l 1 : 

1169 啥突士

Hattush, Hattus 

人名，似乎非希伯來文。聖經上以

此為名者共有四人：

(1) 是達味在充軍之後的後代，舍瑪

雅的長子，舍加尼雅的孫子（編

上 3:22 ）。但在厄上 8:2則謂哈突

士是舍加尼雅的兒子，此處所說

的「見子」大概是廣義的，有後代

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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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哈沙貝乃雅的兒子，在乃赫米雅
時代，曾幫助修建耶京城牆的一

部份（厄下3: 10 ）。有人謂此人與

前者同為一人。

(3) 是一位司祭，曾代表巨姓參加與

上主立盟簽約的典禮（厄下 10:

5) 

(4) 一位主要的司祭，陪同則魯巴貝

耳返歸耶京者（厄下 12:2)

我們雖然將哈突士分為四人來講，但實

際上可能同為一人，惟沒有確切

的證據可憑。

1170 哈成拉

Havilah, Hevila 

地名及人名，其原意不詳。除聖經

之外，沒有關於它的任何記載。

地方名：是丕雄河所環流的地區，

盛產金子，珍珠及瑪洛（創2:11-12) ' 

是依市瑪耳及其後代所居住的地方（創

25: 18 ）。阿瑪肋克人亦曾居住於此（撒

上 15:7 ）。但這個地區的確實位置卻十

分不一定，因為聖經的記載太為籠統簡

略，故學者意見紛耘。不過，既為依市

瑪耳和阿瑪肋克大致被視為屬阿拉伯種

的民族，故此哈威拉地方是在阿拉伯的

意見，似乎較為正確。

人名：在聖經的民族分佈表上，關

於哈威拉有兩種說法：其一是屬含後代

的雇士子孫（創 10:7 ）﹔其二是屬閃後

代的約刻堂子孫（創 10:29﹔見編上 l :9 
23 ）。這也是學者所爭執的問題及有關

哈威拉地方的懸案。

637 



1171 -1172 

1171 哈匣耳

人名，意思是「天主看到」’是大

馬士革，阿蘭人最傑出的一位君王

( 841 』797 ）。關於他的事蹟，聖經及古

中東的歷史上，都有所記載：他原是一

個「無父之子」（意即名不見經傳的

人），將大馬士革王本哈達得三世殺死

之後，自立為王。按聖經的記載，他是

天主所召選的一位國王，為懲罰以色列

敬拜邪神的罪惡（列上 19:15-17﹔列下

8:7-15 ）。但在哈匣耳畫畫位之初，乘其

政治尚未走上軌道之際，北圓的耶昌蘭

王出兵將基肋阿得的辣摩特佔領。哈匣

耳有所不甘，於是三位國王交戰，結果

耶屬蘭戰敗，且身受重傷（列下 8: 28-
2 9 ）。自此北國以色列的勢力開始動

搖，但哈區耳未能乘勝克服北國，因為

正在此時，亞述國王沙耳瑪乃色三世出

兵大馬士革，哈匣耳自顧不暇，只有將

北國暫時放棄。不久之後亞述國內戰，

而將入侵大馬士革的軍隊撤退。哈匣耳

自知並非亞述的對手，於是乘機集中兵

力，向南方的以色列侵略，將基肋阿得

及巴商佔領（亞 l :3 ），是以北國耶胡主

盡失約但河東之士地。其他鄰國如猶

大、培肋舍特、阿孟、厄東及阿摩黎

等，皆大為震驚（亞 1:6-15 ）。耶胡之

後的北國約阿哈次王時代，亦仍大受哈

匣耳的搶掠破壞，並限制北圓的軍隊為

騎兵五十，戰軍十輛，步兵一萬（可能

是一千之誤）（列下 l 0:32,33 ; 13: 1-
3,7,22 ），統制通往埃及和阿拉伯的商

業及商隊（列下 12: 18 ），更出兵侵佔耶

京，南國猶大王約阿士祇得將聖殿寶庫

中的金銀全部獻出，得免於難（列下 12:

18-19﹔編下24:23-24 ）。其後哈匣耳死

去，由其子本哈達得三世繼位為阿蘭人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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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2 哈眸爾

Hazor Asar 

一座客納罕的古城，位於默龍湖之

西五公里，加里肋亞海西南二十五公里

的地方。已為考古家所證實，即現今之

革達廢墟（ Tell el-Qedah ）。原是雅賓

王的京都，為若蘇厄所佔領及破壞（蘇

11:1-11; 12:19 ），並將之劃給納斐塔

里支派（蘇 19:36 ）。因是約但河渡口的

軍事重地，撤羅滿曾重建此城（列上 9:

15 ）。亞述國主提革拉特丕肋色爾三

世，在 734 年上出征培肋舍特人時，亦

將此堅城攻破，將人民擴往亞述（列下

15:29 ）。哈蘇爾平原也是約納堂大獲勝

利的地方（加上 l 1 :67) 

由考古學家在此發現的文件為證，

我們可以斷定哈i昨爾遠在聖經時代之

前，已佔著非常重要的地位，埃及的年

鑑（ 19至 18世紀），瑪黎的黏土板片，

及阿瑪爾納（ Amarna ）的信件上，都曾

提及此城。加斯堂（ J. Garstang ）是此處

挖掘的第一人，時在 1926 年，但因草

率行事，缺乏技術，無大發現。但自

1955- 1958 年有學者雅定（ Yigael 

Yadin ）認真細心地在此發掘，竟發現了

有二十五英敵的面積，為人所居住，歷

經二千五百年之久，上下有二十一居住

層，最早在此落戶的人，是在公元前

3000年代的後期。在此期中並挖出客納

罕人的哈達得神廟，十分壯嚴偉大。此

城毀於第十三世紀。在它的上層發現了
幾個以民給邪神蓋的廟宇，再上則是撒

羅滿的建築（列上 9: 15 ），後更有堅固

的城堡，牆厚六、七呎，大約是阿哈布

所建築的。此城堡毀於大火，大約是亞

述人所為（列下的：29 ）。但此城堡在亞
述、波斯及希臘時代，都曾再被建築及

利用。

哈昨爾在聖經上有時也指其他地方

而言，如：

( 1) 猶大支派南方，靠近厄東邊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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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小城（蘇 15 :25 ）。至於在蘇

15:23所說的哈昨爾有人以為很可

能就是同一節所提的依特南。

(2) 充軍後本雅明支派歸來所佔的地

方之一，在耶京西北六公里處

（厄下 11 :33) 
(3) 耶肋米亞先知有關於哈昨爾的神諭

（耶 49:28，沛，33 ），但不知指何地

而言，只知它是在阿拉伯地區。

1173 哈革爾人
Hagarites, Agareni 

約但河東一游牧民族，居住在與摩

阿布為鄰的基肋阿得地。按哈革爾字源

來說，大約是亞巴郎的妾哈加爾的後

人，亦即巴3:23所說的哈加爾的子孫。

詠83:7詩人求天主保護自己的選民，躲

避四周的敵人說：「即厄東部落及依市

瑪耳，又有摩阿布以及哈革爾 J ＇按希

伯來文詩體的並行體來講，後一句的哈

革爾與前一旬的依市瑪耳相對，所以，

哈革爾民族，也即是哈加爾的後裔，是

以由這節聖詠看來，上述意見更為可

取。
梅瑟在世時，已將基肋阿得地分給

了加得和勒烏本支派（見戶 32:1,20﹔蘇

13:10-11 ），不過在蘇並未提及哈革爾

人，也許此民族當時或尚未來到該地，

或不足以為害，為此編上5:10說，在撒

為耳時代，哈革爾人才為勒烏本的子孫

所戰敗，他們的地方基肋阿得以及他們

的財產（帳幕）全為勒烏本子孫所佔

有。

見 l 151 哈加爾、 824 依市瑪耳。

1174 哈得辣客

在區加利亞先知的神諭上，與大

馬士革及哈瑪特同時所提及的城市，

是屬於阿拉美民族的一個城圈。在亞

述及阿蘭的文件上稱之為哈塔辣卡

( Hatarakka ），即現今的哈辣卡

( Harakah ）墟。是否就是屬爾（戶 34:7)

及赫特隆（則47:15 ），學者未能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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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京司祭以猶達斯出賣耶穌三十塊

錢的代價所購買的一塊土地。這塊土地

就在耶京近處，似乎是當時任人皆知的

地方，因為聖經上只說它是「陶工的田

地」’用來埋葬外方人之用。因為這塊

田地的代價，是出賣耶穌的血價，是以

稱為「血田」（瑪 27:3 10﹔宗 1: 19﹔見

申 23: 18 ）。自第四世紀的聖熱羅尼莫

起，就根據傳統相信所說的「血田」’

就在耶京南面的本希農山谷間。在此處

從耶肋米亞先知可知，很古以來，就有

陶工的存在（耶 19:2)

1176 哈耳胡耳

城名，與貝特族爾、革多爾城同屬

於猶大支派（蘇 15:58 ）。此城名至今被

保留下來，目前是一個阿拉伯村莊，在

都貝龍之西北約六公里處。據傳說在此

村莊的回教寺內，有所謂的約納墳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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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7 啥慕辣彼

Hammurabi 

哈慕辣彼其人：哈慕辣彼，阿加得

語有「太陽神治愈」之意，為古巴比倫

第一王朝第六位君玉，同時也是古巴比

倫王朝就軍事、經濟、政治、宗教各方

面，最負盛名的一位傑出的偉人。當他

繼其父欣慕巴里特（ Sin-muballit ）為主

時，他的王國只不過是幼發拉的河西岸

巴比倫叢爾小圈，但不久便顯出了他的

軍事天才，南征北討，先後佔領了叔默

爾和阿加得。之後，又向東發展侵佔了

厄藍，末後併吞了整個古亞述圈。當他

統一了美索不達米亞中南部各國後，便

一心從事建設，首先促進農業的發展，

全帝國內開築了許多運河，一方面以資

灌溉農田，另一方面以利航運，便利交

通，藉以發展商業。在政拾方面，採中

央集權制，使全國各地不拘有什麼大小

案件，都向朝廷報告請示，聽候朝廷的

判決。他相信有一最高神明，此外他最

崇拜巴比倫的瑪爾杜克神，以為他的王

國乃由瑪爾杜克所賜，對其他民族則採

信仰自由，任他們隨意敬拜各自本地的

神祇（因古時各民族都有各自的神

祇）。他為增強人民的宗教熱誠，不惜

在各地修建廟宇。他這一作風，無疑是

為易於統治各地人民的一種政治手腕，

由上述種種，不難看出哈氏是怎樣一位

英明傑出的領袖人物。

關於哈氏的年代，過去大都以哈氏

生活於公元前 2000 年左右，但自從

1937 年在瑪黎（ Mari) （今敘利亞近伊

拉克邊境阿步刻瑪（ Abu-Kemal ）城北

七英里處哈黎黎（ Tell Hariri ）廢墟，在

法國考古學家帕洛（ A. Parrot ）領導下

發掘出許多寶貴文件後，得知哈氏與瑪

黎的君王齊木黎林（ Zimri-lim ）以及古

亞述王商熹阿達得一世（ Shamshi
Adadl ）當屬同時代的人，而根據古亞

述國王的歷代年考，商熹阿達得大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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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1748 至 1716 年間為玉，因此，

哈氏為王期不會在 1800 年之前，而且

根據最近一般學者的意見，哈氏為王

期，大概是 1792 至 1750年，或者 1728

至 1686 年，近代學者尤以後者為可

取。為此，過去有的學者以哈氏即創14

章內所記之史納爾王阿默辣斐耳之意

見，也不為近代史學家所取，因先後相

差有兩世紀之譜。

哈慕辣彼法典：今日凡提及哈慕辣

彼，無不立即聯想到哈慕辣彼法典。而

且哈慕辣彼所以如此知名，為世人所樂

道，可說正是因有這一不朽的傑作留傳

於世。哈氏法典共有二百八十二條，刻

在一圓形的石柱上（所用文字當然是模

形文字），柱高七呎六吋，上面圓周五

呎五吋，下面圓周六呎六吋，在頂端尚

有太陽神授與哈氏法典像。這一寶物是

由法國考古學家在莫爾岡（ M. J. de 

Morgan）領導下，於1901年在蘇撤古城

遺址所發掘出來的。從發掘的資料得

知，這石柱原置於巴比倫，或E巨巴比倫

不遠之息帕爾（ Sippar ）瑪爾杜克廟內。

公元前 1160 年，厄藍人攻陷古巴比倫

後，將這石柱猶如戰利品，由巴比倫移

至穌撒（現存巴黎路弗爾博物館內）

哈氏法典既如上述共有二百八十二

條，是以內容由私人以及家庭日常生

活，以及國家政治宗教等大事，幾乎無

不包括在內。由此可看到古巴比倫文

化，遠在公元前一千七百多年，巳臻於
如何光明燦爛的境地。若把哈氏法典和

舊約梅瑟法律相比，不難發現二者之間

有不少相類似點，尤其在措詞結構方

面，如每條開始多用「若」「如果」．．．．．．

結論則是「就」或「這樣」．．．．．．（參閱

申 22:6, 13,22, 17 ,21,24 ）。而且按對申
命紀研究頗有心得的權威學者仆查爾費

(Pfeiffer ）的意見，申的主要分類與哈

氏法典完全相合，如訴訟（哈氏法典卜

5已模糊不清，申 19:15-20 ）財產（哈氏

法典1-126 ），人（哈氏法典 127-2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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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舊約裡的次序與哈氏不同，先提

及人（如出 21 :2 I l ﹔申 15:12-18 ，參
閱哈氏法典 228-282 ），然後提及家

庭，如繼承權（申 21:15-17 ，哈氏法典

162-193 ），婚姻法（申 22 ﹔ 24 ﹔ 25 各

章內所說，哈氏法典23-161 ），最後才

提及財產（出 21:33-36 ，哈氏法典 53-

65 ）。至於那極普遍的「以牙還牙，以

眼還眼」俗稱的「報復律J （肋24: 17﹔申

19:21 ），哈氏法典也有所提及（ 154至

158 條）

不過，舊約裡梅瑟法律縱有不少與

哈氏法典相類似處，但彼此間並無什麼

直接的連繫，換言之，它們的相類似點

是導自上古時中東各地共有的風俗習

慣，如創 16:2所載亞巴郎由牌女哈加爾

生于（哈氏法典144-147 ），以及過後亞

巴郎怎樣對待了依市瑪耳及哈加爾（創

21:9-14 ，哈氏法典也有類似條款，如

170 , 171 條）即可證明。

見775亞述、 219巴比倫、 237巴力斯坦考

古的發棍、 923 法律。

1178 啥納尼雅

Hananiah, Hananias 

人名，有時亦作「阿納尼雅」’意

思是「上主開恩、了」，或「上主實施了

恩惠」。聖經上以此為名者竟有十五

人，今略述如下．
(1) 本雅明支派人，被列於此支派的

第二個族譜上（編上 8:24)

(2) 肋末人赫曼的第六個兒子，是聖
殿中第 16班中的唱經者（編上25:

4且 8,23)

(3) 猶大王鳥齊雅的將官，曾替國王

整備軍隊（編下 26: 11) 

(4) 漆德克雅的父親，盡職於約雅金
主朝中，是耶肋米亞先知同時代

的人（耶 3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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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阿組爾的兒子，出生於基貝紅

城，是假先知，屬本雅明支派，
是耶肋米亞先知的敵對，曾盡力

與之為難。先知預告他將受上主

之罰，必死在當年，果然，兩個

月之後就死去（耶 28:1-17)

(6) 耶京的護守本雅明城門者，曾以

耶肋米亞先知與巴比倫人私有陰

謀為辭，將先知捕捉入獄（耶 37:

13, 14) 

(7) 則魯巴貝耳之子，見於猶大支派
的族譜上（編上 3:19,21)

(8) 充軍後聽厄斯德拉之命而將外邦

之妻休掉者之一（厄上 10:28 ）。

(9) 修蓋耶京城牆者（厄下 3:30)

(IO）耶京城牆行落成典禮時，參與大

典並主持奏樂的司祭之一（厄下

12:41) 

( 11）幫助修建耶京新市區厄弗辣因城

門側之城牆者（厄下去8)

(12）充軍之後，代表民眾簽字重修盟

約者（厄下 10:24)
(13）主管守護耶京聖殿西北角上的堡

壘的官員，對上主非常忠信敬畏

（厄下 7:2)
(14）是約雅金大司祭時代的一位族長

及司祭（厄下 12:12)

( 15）是達尼爾先知書上所提及的三青

年之一，後改名為沙得辣客（達l : 
6 等﹔見加上 2:59)

1179 哈沙彼雅

Hashabiah, Hasabias 

人名，意謂「上主注意了」 D 聖經

上以此為名者，有下列諸人：

(I) 默辣黎的子孫，是聖殿音樂家及

歌唱者厄堂的前輩（編上6:30 ）。

(2) 亦是默辣黎的子孫之一，自充軍之

地歸來者（編上9:14：，厄下l 1: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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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耶杜通的兒于，肋末人，是達味
時代第十二班唱經圓的首領（編

上 25:3,19)

(4) 是屬肋未支派的一位首領，曾受

達味的委托，帶領一千七百人，

來管理巴力斯坦約但河西部的人

民及宗教的事務（編上 26:30)

(5) 是刻慕耳之子，達味時代肋末人

的首長之一（編上 27:17)

(6) 是在約史雅為猶大王時的一位重要

的肋末人，曾同其他肋未要人將五

千隻羔羊及五百頭公牛獻出，作為
輸越節的祭品（編下 35:9)

(7) 默辣黎的後代，是厄斯德拉的心腹

人物，曾受委托將財寶送往耶京

（厄上8:19,24 ），亦是簽署盟約的

代表之一（厄下 10: 12 ），並在聖

殿中盡歌詠的職務（厄下 12:24)

(8) 肋末人，在乃赫米雅時代曾幫助

修建耶京城牆（厄下 3: 17 ）。

(9) 肋未人，是阿撒夫的後代，是在

乃赫米雅時代作耶京肋未人首長

的烏齊的祖父（厄下 l I :22 ）。

(1 O）是約雅金大司祭時代的一位司祭

族長（厄下 12:21)

1180 啥茲洛特

Hazeroth Haseroth 

亦作「哈責洛特」’是以民離西乃

曠野之後的第二個紮營的地方，就是現

在的哈得辣（ Ain Hadrah ），位於通往

阿卡巴 L Aqabah）大路的左邊，是曠野
半島中的一個綠洲，有不少水泉，故植

物茂盛，風景優美，是駐紮的理想地區

（戶口：35 ﹔ 33:17 ）。在這裡發生了戶口
章所記述的事蹟一一亞郎同米黎盎抱怨

梅瑟，而受上主的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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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1 哈巴漆尼雅

Habaziniah, Habsanias 

耶肋米亞先知時代勒加布人雅匣尼

雅的祖父（耶 35:3)

1182 哈達得黎孟

Hadad-rimmon, Adadremmon 

地名，位於厄斯得隆大平原之中，

離默基多不遠（區 12:11 ），猶太經師以

為以民曾在此處追弔死於默基多的熱心

君王約史雅（列下 23:23-30﹔編下 25:

20-25) 

1183 哈達德則爾

Hadadezer, Adadezer 

意謂「哈達德（神）是救援」。哈

達德則爾是勒屬布之子，為敘利亞昨巴

的國王（撒下 8:3 ），為達味王戰敗過兩

次，事見撒下 8:3-13 ﹔ 10:6-19 與編上

18:3 10; 19:16-19 ° 

1184 哈納乃耳（堡）
Hananel, Hananeel 

堡壘名，意思是「上主垂憐了」

這座堡壘位於耶京的北城牆上（厄下 3:

I ﹔ 12:29﹔耶 31 :37﹔匣 14: 10) 
見 1336 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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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5 哈匣爾厄南﹝提賈﹞
Hazar-enon, Tichon 

地名，意謂「中間的村莊」。只一

次見於聖經，是厄則克耳先生日在描述聖

地的邊界時提及到它，指出它是聖地北

方的邊界，並說它靠近豪郎邊界（則47:

16 ）。它在原文上本是哈匣爾提貢，但
是有些學者以為是誤寫，提議將其改成

哈匣爾厄南（思高譯本隨此說），或哈

匣爾厄農。

1186 啥法特雅依爾

Havvoth才air, Havoth lair 

地區名，意思是「雅依爾的帳幕

村」。按聖經的記載，這是由一些默納

協的後代雅依爾在約但河之東，所佔據

的村落而組成的一區（戶 32:39-41)
但是究竟有多少村落，聖經上的說法不

一：戶32:41 及申3:13,14沒有明言共有

多少村莊﹔蘇 13:30 及列上 4: 13 謂共六

十個村落﹔民 10:3-5謂三十個﹔編上2:

22則謂共二十三座﹔並且它們位於什麼

地方，聖經上亦有出入：戶、民、列上

及編上（見上）謂它們在基肋阿得地

方，但是申及蘇（見上文）則謂它們在

巴商境內。這兩個問題至今沒有確切的

答案。學者們大都承認聖經上關於這些

村落數目及其所在地區有不同記載的原

因，是因為它們大都是由一些遊牧或半

遊牧民族所組成，因其流動性很大，故
此在不同的時代，而有不同的記錄。

1187 啥匣爾阿達爾

Hazar, Addar 

地名，是天主給以民的許地南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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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界。（戶 34:4 ）拉丁通行本譯作阿達

爾村。

1188 姦涅

Adultery, Adu/terium 

凡有婦之夫或有夫之婦，在婚外與

第三者發生性行為，皆稱為姦淫。按天

主的誠命，不但姦涅的行為在禁止之

例，連姦涅的思想也在禁止之例（出20:

14, 17﹔申 5: 18,21 ）。不過在舊約時

代，多妻制度之下，男子在婚外只與有

夫之婦或某人的未婚妻發生性行為，才

作姦淫論﹔女子在婚外與任何男子發生

性行為，即作姦淫論（參閱戶 5: 1 1 -

31 ）。犯姦涅者，按梅瑟法律，應處以

死刑（肋 20: 10﹔申 22:22 29﹔若 8:5 等

處）。在新約時代，耶穌恢復了婚姻的

神聖和婚姻的一夫一妻制之後（瑪5:32 ﹔

19:9：，谷 10:11,12﹔路 16:18 ），凡婚外

的性行為，皆觸犯天主十誡中的第六

誡﹔並且連思想上的貪戀，亦與行為同

（瑪 5:27,28 ）。

此外，「姦淫」一詞尚有一種寓

意，即選民與天主所立的盟約，有如婚

約，凡選民對天主不貞，而敬拜邪神，

皆稱為姦淫（依57:3,7﹔耶3:8,9﹔則23:

37,43﹔歐 2:4-15 ﹔ 3: 1 等）

見 2072 盟約、 1683 婚姻。

1189 客人 I旅客、款待i
Guest, Hospes [Passenger; 
Hospitality, Hospitalitas] 

「客人」’希伯來人作“ger” ，出
自動詞（ gur ）。此字本意，並不是指在

家作客的親戚，而是指素不相識在本地

作客的外人，與我國「客」字的意義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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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吻合：凡不屬於本家本鄉的，皆可稱

之為客，如「客鄉」「客籍」「客居」「客

次」等。這些外人，不問其寄居時日久

暫，不問其是否單身，或集體，皆謂之

為「客人」（創 23:4﹔編下 2:16,17)
僑居在外的原因，多半是為逃荒避難

（出 2:15,22﹔盧 l : 1 ），沒有什麼寄託，

缺少法律保障，唯有依賴人惰。

以民對於外客，不但素富同情，而

且法律還明文規定應愛護客人，因為他

們曾長期在外作客，明瞭作客的心理和

苦楚（創 15: 13 ：，出 23:9 ）。對於外人不
但不應欺壓，反應善待有如自己的同

鄉，愛他如愛自己一樣（出口：20﹔肋

19:33,34 ），與自己享有同樣的權利，

遵守同樣的法律（肋 17:12,13 ﹔ 24:22 ﹔

戶 15:13 －峙，27-31 ﹔申 5: 14 ）﹔如已受
割損，應與自己一樣舉行逾越節，吃逾

越節晚餐（出 12: 19,43-49﹔戶 9: 14 ）。

法律並且明文規定他們有權利，無異肋

未人孤兒寡婦，分沾以民田地的出產

（肋19:9,10﹔申 14:28,29 ﹔ 16:9-12 ﹔ 24:

19-22 ﹔ 26:11-13﹔盧 2:2,3 ）。以後還
規定：他們如在以民中建立了家室，應

與其所在地的支派分取地產（則 47:21-
23 ）。這一規定，或更好說這一預言，

只在默西亞時代，繞成為事實。（參見

宗 11: 1 7 ﹔ 15:8,9﹔羅 10: 12﹔迦 3:26-

29 ）。日後以民沒有奉行上主的旨意，

謹守這些法律，先生日曾奉主命，嚴加譴

責警告（耶 7:5-8 ﹔ 22:3 5﹔則 22:7﹔臣

7:8-14﹔拉 3:5,6﹔詠 94:5 7 ）。
舊約畜牧民族，自古知賓好客（創

24:17-33﹔出2：“－21 ），這或許與他們

的生活有關。以民祖先亞巴郎遊牧為
生，居無定處（創 13:1-7 ），自定居瑪

默勒後（創 13:18 ），給他的後代子孫留

下了招待款留旅客的好榜樣（創 l 8: 1 
9 ），他的娃兒羅特為顧全寄居在家的

旅客，竟不惜犧牲他兩親生女兒的童身

（創刊： 1-9 ）。因為主人有義務顧及保全

旅客的安全和幸福。這一淳厚風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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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維持不替（民13: 15 ﹔ 19﹔列下4:8 10 ; 
約 31: 32 ）。旅客寄居人家自應感恩懷

德，但也不乏負心人，為此收留旅客也

要有鑑別，免其受害（詠 41 :9﹔德 l 1: 

31,36 ）。雖然如此，若以民對旅客無

惰，就不配作以民（申 23:4-9﹔厄下 13:

1-3 ），真正的以民，對外方人和無依無

靠的孤兒寡婦必依法盡己所能，加以照
顧（多 1 :8 ; 4: 16﹔約 22: 1-1 l ; 31: 16 

22,31,32 ）。

新約舊約善待行旅的法律，是由於

以民曾在埃及作過旅客，新約善待行旅

的法律，是由於天主子曾來世作過旅

客：凡是人對無依無靠的人所作的，就

是對他作的0恥。：40-42 ﹔ 25:35-45 ）。
他一出生就逃往埃及，作客異鄉（瑪 2:

13-15, 19-23 ）。日後傳教，居無定處

（瑪 8:20 ），以葛法翁和伯大尼作他的

家。講道設教往往取譬於款待賓客，救

濟行旅（瑪22:1-15﹔路 10:29-37﹔路 14:

7-11, 15-24 ）。由他的接受人情自作賓
客，得知富有的人家內，還設有客廳客

房（路 19:5-7 ﹔ 22:11,12 ），以及當時

人招待客人的禮儀（路7:44-46﹔參見路
10:38-41 ﹔若 12:1-3 ）。他派遣門徒，

操練傳教事業，要他們身無長物，專心

周遊傳道（瑪 10:9-13﹔路 9:4 ﹔ 10:4-

9 ），如人不接待，就是絕於福音，罪

大惡極，甚於索多瑪和哈摩辣（瑪 l 0: 

14, 15﹔路 9:5 ﹔ 10: 1心 12 ）。
宗徒曰後傳教全依主命，寄居人

家，接受人的款待（宗 10:6 ﹔ 16: 14,15 ; 

18:1-3 ; 21: 16﹔羅 16:23 ）﹔人如不接
待收留，就拂去腳上的塵土，繼續前行

（宗 13:50,51 ﹔ 18:6,7 ）。傳教事業根本

要求人毫無牽掛（路口：35 ），人既為福
音操勞，就應由福音換取生活費用（格

前 9:1-18 ：，迦 6:6﹔若三 5-8 ）。白然傳

教員一有餘閒，亦應白行操作，免加重

信徒的負擔（得前 2:9﹔得後 3:7 9﹔宗

20:33-35 ）。信徒對於傳教士，固然要

款留招待（羅 12: 13﹔希 13:2﹔伯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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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若三9,10 ），但對於假傳教士，不但

不要款留，而且也不要向他請安表示歡

迎（若二 7-11 ）。善待旅客如此重要，

以致成為教會職員選取的先決條件（弟

前 3:2 ﹔ 5:10 ：，鐸 I :8) 
旅客在新約內，尚有兩種意義：對

在世的天國教會而言，指教外沒有基督

信仰的人士（弗 2: 11-18；哥 l :21 ）﹔對
在天上的教會天國而言，指旅途中教會

的信眾（格後5: 1-5,6-8：，斐 3:20,21 ﹔希

11:13-16﹔伯前 2: 11 ），這也是新約子

民應善待旅客的兩種理由。

1190 客棧

Night Encampment, Diversorium 

本來在聖地及以民的初期，客棧是

不太需要的，蓋以民及其他東方民族，

以好客為薯，故此都以在自己家中收留

客人為榮。但後來生活的方式逐漸改

變，交通日益發達，而有商隊之往來，

是以才有了建立客棧之必要。這些客棧

大都位於交通要道之上，水井或水源之

旁，周圍有牆，內部分成不同的無頂房

間、貨房及驟馬棚。普通是不必付什麼

費用的，但旅客或裔人應自備口糧（創

42:27 ﹔ 43:21 ﹔出 4:24﹔耶 9:2 等）

路2:7記載耶穌誕生的事蹟謂：「因為在

客棧中為他們沒有地方」’可能是暗示

沒有為瑪利亞生產的避靜地方，或謂他

們是受人輕視的人。而路 10:34 所說的
「客店」與此者不同，是管吃管住的旅

店性質的建築’故需付出費用。

1191 客納罕

Canaan, Chanaan 

地名，大概說來是處於敘利亞及埃

1190 1191 

及中間的一帶地區，遠在公元前 2000

年以前的埃及文件，及其他模形文件上

已被提及，但它的來源及意義，卻不甚

詳確。最新的說法是跟據奴祖文件，意

謂「紫紅色的羊毛」’這是客納罕的主

要出產，因物產而得名。在聖經上幾時

提到這一名詞，常是指客納罕地而言，

除非另加屬詞，如客納罕的女子（創28:

1,6,8 ﹔ 36:2 ），客納罕的居民（出 15:

15 ），客納罕的閻王（民 4: 1,23 ），客

納罕的戰爭（民 3: 1 ﹔詠 135:11 ），客納

罕的民族（案 1: 11 ）客納罕的邪神（詠
106:38 ），客納罕的語言（依 19:18 ）客

納罕的要塞（依 23: 11 ）等。

1. 客納草的邊界
這個名字不是恆常不變的指一地而

=. 
白﹒

1.1 最初它是排尼墓地區的代名詞

（即出產紫紅羊毛的地方），故此

是沿海一帶的區域，但在其他古

文件上，有時則包括了更多更廣

的區域。

1.2 在聖經上它是天主許給以民的福

地（創 17:8 ：，出 6:8 ），亦就是約
但河之西部地方（戶 33﹔蘇 22:

9,11; 14:1-3 ），河東地區並非是

福地的真正部份（蘇22:32 ）。如

此它的西方有地中海為界，東方

有約但河，但南方及北方的邊界

向來不太清楚（戶34:2-12﹔蘇 13:

2-5 ），而這一地帶就是聖經上所

謂之「流奶流蜜」的地方（出 3:8 ﹔

曰：3﹔則20:6 ）。但在聖經上客納

罕，卻曾指排尼基（依 23: 11 ) 

指巴比倫（則16:29 ﹔ 17:4 ）而言，

不過在這數處，它的主要用意是

指仁經商之地」’並非是真正的地

理名詞。

2. 客納罕的歷史

客納罕即在埃及，小亞細亞及美索

不達米亞的中間，而成為歷史上各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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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溝通橋樑，亦是爭奪克服的對象，因

此，它在政治、軍事、文化及經濟上，

不時受著他人的影響及操縱﹔聖經也明

明為此作證，格外是在以畏的君政時代

（列上 14:25﹔列下 15: 19 ﹔ 16:7回 18 ﹔ 17:

3; 18: 13-19,37 ﹔ 23:29,34 ）。最近幾十

年來，因聖地考古學大放光明異彩，使

我們清楚地知道，這種情形，不祇見於

以民的歷史上，而在以民之前的客納

罕，政治、經濟、文化、甚至宗教上，

亦無不在受著其他強國的深刻影響。並

且考古學告訴我們，客納罕遠在有歷史

以前的古石器時代（公元前一萬年之

前），已有人跡的存在，這格外見於死

海的北邊，加里肋亞及加爾默耳之南的

沿地中海地帶。這一地區不但文化複

雜，而且人種也特別繁多，不知有過多

少的種族曾侵入客納罕，在那裡滋生、

繁殖、滅亡。對這一點，聖經上亦有明

顯的證據。以民進入聖地時，客納罕沒

有一個統一的政權、文化、人種，由多

個不同的民族混雜而居（蘇 11: 3; 12: 

8 ），組成無數的小型王國（蘇 12:9-

24 ）。但是在這些眾多的民族中，聖經

上多提客納罕人，可能是因為這一地區

的總名稱是客納罕的原故。

客納罕不祇是被動地受他人的左

右，而它對人類亦曾有莫大的貢獻，比

如世界文化所有的字母，即發源於此。

3. 客納罕人的來源
以民佔居聖地之後，將自己與其他

居於聖地諸民族的關係清楚地劃分，從

未將自己視為客納罕人，相反地，稱其

他一切居於聖地的非以色列民族為客納

罕人（創 10:15-19 ﹔ 12:6 ）或阿摩黎人

（創 15: 16﹔亞 2:9 ）。在出 3:8 ﹔ 23:23 ﹔

蘇 9: l ﹔民 3:5提到與客納罕人同居的另

外五個民族：赫特人，阿摩黎人，培黎

齊人，希威人，耶步斯人，但這並不是

說這些民族所居之地僅限於客納罕。大

致說來，客納罕人在歷史上是指那批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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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2000 年左右，移居於聖地的屬

閃族的人民。他們居於巴力斯坦的平
原、沿海及高原地帶，而是銅器初期時

代輝煌文化的創造者。但在創 10:6卻並

末將客納罕人列入閃族之中，相反地，
卻說「含是客納罕的父親」（創 9: 18 ）。

為解釋這一點，我們要知道聖經上「民

族名單」（創 10 ）的主要目的，並不是在

教導我們各個民族的血統來源及關係。

創9: 18的說法，大概祇是基於客納罕與

埃及彼此間的關係（埃及亦被列為含

族），實際上，在公元前 1500年，客納

罕完全是埃及的附庸。

4. 客納罕的宗教及所敬禮的神眠
巳耳、阿市托勒特等（民主 11; 3: 

7 ）都是屬於排尼基萬神廟中的神明。

刊 92 宣講

Preaching, Praedicatio 

1. 根據語言學解釋宣講的概念

「宣講」，在舊約和新約中，不論

我們注意到此字作動詞用，指「宣

講」，或作名詞用，指「宣言」’即所

宣講的事物，或作名詞用，指「宣道

者」或「宣講者」’三者都是相當主要

的字眼。語根是名詞「宣講者」

(Kerux ） ﹔由這名詞生出動詞和抽象名

詞「宣講」’即「傳言」、「報信」

( Kerusso,Kerygma ） 。
希伯來文舊約，約有九個動詞含有

「宜講」的意義，希臘文聖經也同樣約

有九個字，思高譯本使用的，有告訴、

通知、傳告、宣佈、宣揚、宣告、講

述、傳報、報導等。

在本題內，我們只注意含有宗教概

念的三個詞，即「宣講者」（名詞），「宣

講」（動詞），「宣言」或「宣講」（名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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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講者」，在古代希臘文是指國

家的使者，或在競技場中宣佈誰是勝利

者，或有時也指神明的使者，赫爾默斯

神（ Hermes=Mercurius) 

聖保赫在弟前 2:7﹔弟後 l :II 自稱

為「宣道者」﹔或「宣講者」。可是他

說他之所以成為宣道者或宣講者﹔並非

出於自立﹔而是天主選立他為宗徒﹔為

教師﹔為宣道者。聖伯多祿稱諾厄為

「宣講正義的諾厄」（伯後2:5 ）﹔不僅因

為他相信了天主的話﹔而且也因為他宣

講了天主的正義﹔使墮落的同時代的人

歸向天主（參見希 1 I :7 ）。

「宣講」（動詞）在新約中﹔先後記

載了凡三十餘次。如果仔細考查這些經
處﹔可以推知「宣講」不等於教訓、談

論、解釋﹔而是一種「聲明」、「宣佈」

( Proclamatio ） ﹔更不等於「推論」

「討論」﹔而是一種由天主﹔或由上界

來的「宣告」。這個動詞與「報告」

「傳報」（ euangelizo, angel/a ） ﹔頗相類
似。

「宣講」（名詞）或「宣言」

(Kerygma ）見於新約凡九次﹔包括谷的
簡短結語在內。此字作名詞用﹔指宣佈

的行為和宣講的道理（瑪 12:41 ﹔谷 16

的簡短結語﹔路 I I :32﹔羅 16:25﹔格前

I :21 ; 2:4; 15: 14﹔弟後4: 17﹔鐸 I :3 ）。
這種「宣講」，不但包含宗教道理，而

且按聖保祿的聲明，等於天主的話，天

主的佈告，「．．．．．．因為你們由我們接受

了所聽的天主的言語，並沒有拿它當人

的言語，而實在當作天主的言語領受

了．．．．．．」（得前 2: 13 ）。

2. 宣講與舊約
在天主的選民中，君王是本著「法

律」治民，至於解釋「法律」卻是司祭

的職務，先知則「傳告」天主的旨意，

就因為先知傳告的是天主的旨意，所以

先知的話是天主的話，即天主藉他的僕

人 先知，所公佈的自己的旨意。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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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字方面來講，先知們常用的「神諭」

(Massa ） 、「上主的話」、「上主的斷

語」’幾乎等於新約中的「宣講」。為

表示宣講的行為，先知們慣用「宣

佈」、「呼喊」、「疾呼」、「傳報」、

「報告」等動詞（依61: I ﹔ 41:27等處）。

除了達及則、岳的一些部分外，其

他先知書記載的幾乎全是「神諭」’即

「宣講」。申及史書也載有不少這樣的

「宣講」。

3. 宣講與新約

從宗徒大事錄看來，公元一世紀中
葉，在羅馬帝國境內，到處有自稱為基

督的宗徒、使徒或僕人的人。他們不但

不停宣講福音，而且也宣佈天主藉摹督

賜與人的各種屬神的恩惠。這些人的使

命不外是「宣講」和「作證」。宗特別

記述伯多祿及保祿一一基督教會最偉大

的宗徒一一的行為，同時也將他們的

「宣講」的幾端道理的綱領保存下來，

如宗 l : 16-22; 2: 14-36; 3: 12-26; 4:8-
12 ; 7: 1-53 （斯德望的宣講） , 10:34-

43 ; l 1:4-17 , （以上除 7: 1-53 外，全

是伯多祿的宣講） , 13: 16-41 ; 15:7-21 

（伯多祿和雅各伯的宣講） , 17:22-31 ; 

20: 18-35 ; 22:1-21 ; 24:10-21 ; 26; lc29 ; 
28:25-28 , （以上除 15:7-21 外，全是

保祿的宣講）

根據新約（關於舊約，見「先知」），

「宣議員」是洗者若翰（瑪 3: I ﹔谷 I :4-

7﹔路 3: 18﹔宗 10:37 ﹔ 13 :24 ），吾主耶

穌（瑪4:23-25﹔谷 I: 14, 15﹔路4:43 ﹔ 8:
l ﹔希 2:3 ）。吾主耶穌連在死後，也給

那些在獄中的靈魂宣講過」（伯前 3: 19 ; 
參見伯前4:6 ：「也正是為此給死者宣講

了這福音」）。當耶穌尚在世時，他的

宗徒和門徒也做過福音的宣講者（瑪10:

7﹔谷 3: 14; 6: 12﹔路 9:2-6 ﹔ IO: I ) 

耶穌升天後，宗徒們和鬥徒們奉主命，

仍做福音的宣講者（谷 16: 15﹔宗 5:42 ﹔

8:4,5,12 ﹔ 10:42 ﹔ 14汀， 15,21 ﹔得前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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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 2:2﹔格前 l :23 ﹔ 15:1,2,11 ﹔羅 10:8 ﹔

弗 3:8：，哥 I :28﹔弟後 4:2﹔若一 l :3,5 

等處）

4. 宣講的內容

將天父藉基督，在基督內所作的救

贖人類的慈愛事業，宣告給世人，是

「宣講」的一主要論題。「宣講」’按其

本質來說，是沒有改變性的﹔但為適應

時代的環境和需要，宣講者有時注重一

項論題，有時注重另一項論題。洗者若

翰按前三福音的作者，是宣講天國即將

來臨，默西亞快要出現，勸人悔改，接

受洗禮，準備自己迎接默西亞，獲得罪

赦（瑪 3:1-12﹔谷 1:4-8﹔路 3:1-17﹔宗

10:37 ﹔ 13:24 ）﹔可是按第四部福音的

作者，他的宣講特別著重為耶穌及耶穌

的使命作證（若 l :7 ’的， 19,34 ﹔ 5: 33-

35) 
耶穌也宣講天國，但他同時聲明，

由於他的來臨，天國已告來臨﹔他也勸

勉世人悔改，但他更迫切要求人民相信
他所講的「宣講」。他的福音，簡略的

說，是「時期已滿，天主的國臨近了，

你們應悔改，信從福音」（谷 1; 14 ）﹔詳

細地說，耶穌宣講天國、福音、天主的

福音、天圓的福音外（瑪4:23﹔谷 l: 14; 

13: 10 ﹔ 14:9﹔路4:43 ﹔ 8: 1 ），還講「道」

（谷 2:2 ﹔ 4:33 ），還指明舊約的預言如

何在他身上一一應驗了（瑪 11:4-6,10-

15﹔路 4:16-21 ﹔ 24:25-27,44-47﹔若 5:

39,45-47) 
十二宗徒和七十二門徒的宣講，在

主耶穌尚在世時，就有與主所宣講的一

樣的內容（瑪10:7﹔谷6: 12﹔路9:2 ﹔ 10:

9-11 ）﹔在主耶穌升天以後，在本質上
雖仍然相同，但範團自然不免要擴大，

因為他們現在宣告的是救恩史的至高至

深的奧理：耶穌的死亡和復活。詳細地

說，宗徒們在耶穌升天後，仍舊宣講天

國（宗20:25 ﹔ 28:31 ）、福音（谷 16: 15 ; 
迦 1: 11 ﹔格前的： 1﹔哥 1 :23 ）、天主的

福音（得前 2:9﹔格後 l 1 :7 ）、真道（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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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弟後 4:2﹔伯前 1 :25 ）、福音的道

理（宗 15:7 ）、天主的聖道（宗 8:25 ）、

天主的奧義（格前 2: 1 ）、信仰（的道

理）、（迦 1:23）。他們以自己為福音

的僕人（弗3:7﹔哥 1 :23 ），為真道服務

的人（路 1 :2 ），新約的僕役（格後3:6 ）。

他們的宣講以耶穌為天主的國和救恩史

的中心（宗 8: 12 ﹔ 28:31 ）。他們宣講納

匣肋的耶穌（宗 2:22 ﹔ 8:35 ），以他為

默西亞（宗 2:36 ﹔ 5:42﹔若 20:31 ），是

「主」（宗 2:36 ﹔ 10:36﹔格後 4:5﹔斐 2
11 ）﹔是天主子（若20:31 ﹔宗 9:20﹔格

前 l : 19) 
他們特別宣講的是耶穌的死亡、復

活與升天（宗2:22-36 ﹔ 3:12-18 ﹔ 13:23-

37﹔格前 1:18-23; 15:1,8,11 ﹔弟前 3:

16﹔伯前 1: 12 ），以及賴耶穌的寶血與

復活之功勳，而獲得的罪之赦。他們也

報導異民和選民 以色列 同由耶

穌獲得救恩（路 24:47﹔宗 2:38 ﹔ 3: 19 
25﹔格後 5: 19﹔羅 l : 16 ），死人的復活
（宗 4:2 ﹔ 5:30-32：，格前 15:12-19 ），耶

穌的再度來臨（宗3:20﹔弟後4: 1 ﹔伯後

1: 16 ）。宗徒們不但報導耶穌生活的事

蹟’而且他們一一尤其保祿一一還揭露

耶穌生活的奧理，特別是他的死亡和復

活的奧理（羅 5﹔ 8﹔弗 1-3 等處）。此

外，宗徒們也屢次提到耶穌的整個生活

是為應驗舊約的預言（宗 2:16-35 ﹔ 3:

21-26﹔羅 1: 1,4 ﹔ 16:26﹔伯前 l : 10-
12) 

「宣講」有時也稱為「教訓︱」，因為

就內容來說，兩者原具有同樣的成分：

天園、耶穌救贖世界、耶穌再度來臨﹔

但就提供的方式來說，兩者之間是具有

分別的。一般說來，「教訓︱」是根據聖

經來解釋信德的道理，「宣講」是直接

莊嚴報告天主的歐示，和天主的旨意。

此外，「教訓︱」有時不免要「辯論－

（宗 17:2 ﹔ 18:4 ），「證明」（宗 18:5) ' 
「講解」’「作證」（宗 28:23 ）。或許按
原始聖教會的環境，可以說「宣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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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徒的一一就如相沿至今，仍是聖教會

的 最重要的使命，因為天主為達致

毅贖人類的宗旨，所採用的最奇異辦

法，就是「宣講」（格前 l :21 ）。既然「宣

講」的關係是這樣的重要，這「宣講」應

該是正式的、確實的、公開的，就是說

－宣講」是與正式的「派遣」分不開的。

如果「宣講」不是出於派遣，就不是傳

報福音，而是近於鼓吹的宣傳

(Propaganda ）。

5. 宣講與派遣

全部聖經充滿派遣的意義，並舉出

許多出使的實例。天主的使者是天使﹔

天主的朋友即聖祖，如亞巴郎、先知

們，特別是天主聖于，耶穌基督（若4

34 ; 5:23-26 ; 6:29,44,57 ; 7: 18 ; 17: 

3,8, 18 等處）。天主派遣了聖子，是要

他給人講述天主及天主的奧理（若 l : 
17, 18 ），又要他自作犧牲救贖人類（若

10: 18 ﹔ 12:27 ）。為使他完成這使命，

天父賜給他全權：為此，耶穌於復活後

派遣他的宗徒去教訓萬民（瑪 28:2)

賜給他們聖神說：「就如父派遣了我，

我也同樣派遣你們。．．．．．．你們領受聖

神：你們赦免誰的罪，就給誰赦免﹔你

們存留誰的，就給誰存留」（若 20:2 卜

23 ）。「宣講」天國的福音，因耶穌之

名赦人的罪，賜給人聖神的恩惠，是多

麼神聖的責任，這除非有正式的神恩和

派遣不可。事實上，原始的學教會是藉

著按手禮正式派遣她的使者，這些使者

同時也是聖神甄選的人（宗 13: 1-5 ; 14: 

22﹔格後8:19﹔弟前4: 14 ）﹔這樣，「在

內」和「在外」的人，即已成為信徒，

和尚未成為信徒的人，就會十分清楚知

道，誰是或誰不是耶穌的教會的真正使

者。按這原理，便不難明白聖保祿的

話，他說：「人若不信他，又怎能呼號

他呢？從未聽到他，又怎能信他呢？沒

有「宣講者」，又怎能聽到呢？沒有奉

「派遣」，人又怎能去「宣講」呢？．．．．

1193 

所以信仰是出於「報導」’「報導」是

出於基督的命令．．．．．．」（羅 10:14-18 ）。

6 宣講的效果

「宣講」是天主為拯救世人所採用

的最有效力的方法。聖保祿「宣講」十

字架的道理，因為十字架是天主愛世人

至矣盡矣的表現，因而十字架成了「天

主是愛」的最顯明的象徵。保而是講說：

「原來十字架的道理，為喪亡的人是愚

妄，為我們得救的人，卻是天主的德

能．．．．．．」（格前 1:18-25 ）。「天主的德

能」’即等於說「天主的力量」，或「神

聖的力量」。因此，可以了解為什麼聖

保祿說：「我若傳福音，原沒有甚麼可

誇耀的，因為這是我不得已的事﹔我若

不傳福音，我就有禍了」（格前9: 16 ）。

見 718 見證、 721 言，聖言、 1706 教訓、

863 宗徒，使徒、 1703 教會。

1193 宣福辭

Beatitude, Beatitudo 

稱讚某人是有福的，原來是一種對

某人好運氣的讚賞及羨慕的表示。因多

次見於聖經，並且有一定的格式，乃成

為一種體裁 宣福辭。它一成不變地

格式就是：「作某某事的人．．．．．．是有福

的」’並且說出這種福氣的理由。舊約

中的宣福辭二十六次見於聖詠集，八次

見於鐵言，在其他的書上凡十餘次。但

宣福辭所例舉的理由卻各不相同，大致

如下：克勝敵人的人（申曰：29 ），聞聽

撒羅滿智慧的人（列上 l 0:8﹔編下 9:

7 ），仰賴上主的人（依 30: 8﹔鐵 l 6: 

20 ），財產富裕的人（約 29: 11 ﹔依 30:
20 ），遵守法律的人（依 56:2﹔熾 8:

32,34 ; 29: 18 ﹔ 3月 14: 12 ），尋獲智慧的

人（鐵3: 13﹔訓 25:7-10 ），救人於困苦
的人（鐵 14:21 ），謹慎有節的人（訓 10:

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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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葳 28: 14 ），正義者的後代（鐵 20:

7 ），堅忍守候至末期的人（達 12: 12-
13 ）。此外還有聖詠上的26個宣福辭，

但其理由不外上述之理由。

在新約中，這種文體亦屢見不鮮，

但它的理由幾乎完全基於人永遠的得

救，故此與舊約略有出入，也因此它常

是同末世論的宣講連在一起，格外是在

對觀福音內（瑪 5:2-12 ﹔ l l ;6; 13:16 ; 

16: 17 ﹔ 24:46﹔路 I :45 ; 2:27,28 ; 14: 

14, 15 ﹔ 23:29 ）及在默示錄上（ 1 :3 ; 14: 

13 ; 16: 15 ﹔ 19:9 ﹔ 20:6 ﹔ 22 汀， 14 ）。其
中最著名的要算耶穌在山中聖訓中所講

的真福八端（瑪 5:3 12 ），或者路所說

的真福四端（ 6:20 33 ）：路更針對真福
四端加上真禍四端（ 6:24 26 ）。在新約

的其他部份亦有宣福辭的出現（若 13:

17 ﹔ 20:29﹔羅 4:7,8 ﹔ 14:22﹔猶 1: 12 ; 
伯前 3: 14 ; 4: 14 ），在這些地方，稱讚
那些能在信德上堅持奮鬥到底的人，是

有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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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官一詞，原是來自阿加得文，意

思是「佔領首位的人」’指在巴比倫、

埃及、波斯等玉宮內盡職的顯要人物

（含的7:36 ﹔ 39:1 ; 40:2,7 ; 艾 1 :2 ; 達 l : 

7-11,18﹔列下18: 17 ﹔ 20:18﹔耶39汀， 13 ﹔

見宗 8:27 ），後來演變而成為國玉的心

腹人物。又因為王后及檳妃服役的人都

是閹割去勢的人，所以直官亦指一切在

國王後宮內盡職的人。雖然他們中有些

並不是閹割的人。在以民及其他東方民

族中，亦用此名來指軍事將領或外交人

員（撒上 8: 15﹔列上22:9﹔列下 8:6; 9: 

32﹔編上 28: 1 等）。

按以民的法律，閹割的人不能參與

團體的生活及公開的敬禮，因他們已沒

650 

有生殖的能力（申 23:2-9 ﹔ 見肋 20:

18 ），但這裡所指的這些閹割的人，只

是指那些有自然生理缺憾的人，而不是

以手術而去勢的人，蓋聖經上絕對禁止

對動物或人實行閹割的手術。由此可知

在以民的觀念中，沒有生殖能力的人是

最為不幸的。聖經上卻有些地方以這些

不幸的人能表示出很高尚的精神：「閹

人不應說：看！我是一棵枯樹！因為上

主這樣說： r對那些遵守我的安息日，

揀選我悅意的和固守我盟約的閹人，我

要在我的屋內，在我的牆垣內，賜給他

們比子女還好的記念碑和美名，我要賜

給他們一個永久不能混滅的名字』」（依

56:.3-5﹔參見智 3:14﹔瑪 19: 12) 

1195 度量衡

Measures, Mensurae 

研究聖經度量衡實是一非常棘手的

問題。原因有三：其一是以民在歷史上

向來未有過統一的度量衡，甚至在同一

時代中，也大都因地而異﹔其二可說是

上述原因的自然結論，就是它完全沒有

一個標準制度可以用來與現在各國所通

用的度量衡相比較。基於上述，我們只

能將歷代以民所用的及聖經上提到的度

量衡，作出一個近似的圖表，與現代的

制度作一比較，以供參考（見度量衡幣

制與公制比較表）

聖經上不少次指出「上主深惡假

秤」（藏 l 1: 1 ; 20: 10,23﹔米 6: 11 ：，見申

25: 13-16：，德 42:4﹔則 45:10﹔歐 12:7 ﹔
亞 8:5 ），「卻喜愛法碼準確」（第 11: 1; 

16: 11 ），梅瑟法律上也以嚴肅的口吻，
叮嚀一切度量衡務必要正直準確，不可

以此來欺騙人民（申 25: 13 16 ：，肋 19:
36 ）。這指出以民歷來度量衡之未能劃

一與統一，並不完全歸咎於執政者的漠

不關心，而主要原因還是受到列強軍



丸畫

事、文化、經濟入侵的影響所致。

見度量衡幣制與公制比較表

1196 恨、憎惡（仇恨）
Hatred, Odium 

憎惡、仇恨，是人的一種內在對某

人某事的惡感流露，它的對象範圍很是
廣泛，能是惡事，也能是善事，能是惡

人亦能是善人，比如說天主憎恨一切罪

人的惡念惡行（申 12:31 ﹔亞 5:21 ﹔智

14:9﹔鐵 6:16-19 ），善人亦然（詠 l 19: 

113,128 ﹔ 139:22等）﹔但是相反地，世

俗及惡人亦在憎恨耶穌及他的鬥徒（ ll馬

10:22 ﹔ 24:10﹔路6:22﹔若 15:18-25 ）。

人與人之間的仇恨憎惡是諸多爭端犯罪
的來源，故此舊約上就有所禁止（肋19:

17, 18 ）。耶穌也嚴令自己的門徒，要以
德報怨，以愛德為信友特殊的標記 0馬

5:43-48 ），甚至要愛自己的仇人（瑪5:
44 ）。宗徒們中要以若望特別強調這一

點（若一 2:9, 10; 3: 1 5 ﹔ 4:20,21 ）。世

界所認識的，祇是黑暗及仇恨，而天主

卻是光及愛，耶穌親自將這光明及愛帶

到這個世界上來，故此一切仍懷有仇恨

的人就是罪人，而罪人的所作所為，也
祇有憎恨，因此罪惡與憎恨幾乎是二而

一的事（若－ 2:9-11:，若 3:16-21)

見 89 仇恨。

1197 扁豆

Lentil, Lens 

原是生長於摩阿布的一種植物，其

粒可食，後來普遍見於聖地中（見撒下

23: 11 ）。厄撒烏就是以一塊餅及一碗扁

豆羹，將長子的名分出賣了（創 25:29-

34 ）。厄則克耳先生日受主命，以扁豆及

1196 - 1200 

其他雜糧作成餅而逐漸吃食（則4:9) , 

以象徵猶太人在巴比倫人圍攻耶京時，

將要遭受的飢荒。

見 2099 聖經中的植物。

1198 扁柏

Cyp「ess, Cypressus 

植物名，是柏樹中的一種常綠喬

木，高數丈，夏天開花，所結的實狀如

球，是巴力斯坦以及地中海沿岸各地一

種極普遍的樹，特別在墳地墓園，人多

喜愛種植這種樹木。德 24: 17 作者特以

赫爾孟山上的扁柏和黎巴嫩的香柏，來

詠讚上主的智慧。

1199 拜突里雅

城名，是友弟德的家鄉，亦是友6-

15章描述的中心地點 放羅斐乃團恐

困之地。它位於多堂平原，在厄斯得隆

的對面（友7:3 ）。正當被巴比倫人所圍

困，人心恐慌之際，友弟德出去面見大
將放羅斐乃，並將之殺掉，因而解闡

（友 7-8 ）。由書之內容很難斷定它確係

何地，可能就是貝突耳（蘇 19:4﹔編上

4:30 ），或貝特耳。

見 188 友弟德傳。

1200 拯救﹝救恩﹞
Salvation, Salus [Salvation, 
Sa/us] 

「拯救」’希伯來文作“Ieshua”（名

詞）或“Iasha”（動詞），原意是謂：不

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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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拘束，享安逸，有安全，因而引伸而

有了拯救，救援，挽救之意。七十賢士

譯本將此字與其同源字常譯作

“Soteria”（名詞），或“Soz。”（動詞）。

新約遂沿用不替。拉丁文譯作“Salus”

（名詞）或“Salvare”（動詞），承襲拉

丁文的西方語言，多沿用拉丁譯名。

拯救既是謂救人脫離危害。危害性

質不同，救援也隨之而異：有出乎保護

性的救援，有出乎解救性的救援，有出

乎療愈性的救援，有出乎救贖性的救

援，有出乎療愈性的救援，有出乎救贖

性的救援，有出乎勝利性的救援﹔因

此，日後此字亦漸有了保護，解救，救

贖，療愈，勝利，平安等等的含義。此

字與「救贖」一字的意義，有許多相同

之處，所以應參照對讀。

聖經上所謂的拯救，大抵是指天主

對人類的救援而言。由於人額的原祖違

命犯罪，人類己陷於不幸和死亡（創 2:

16, 17 ﹔ 3:6-8,16-19﹔羅 5:12-16,18,19 ﹔
格前的： 17-22 ），造物的秩序已全部破

壞混亂（羅 8:18-22 ），需要天主再來補

救﹔所以這番補救，其目的是在於使人

脫離不幸和死亡，使世界恢復原狀（弗

1:3-12﹔哥 l :18-20) 
聖經上既以一切不幸和死亡（智 l : 

12-16 ﹔ 2:23-25 ），或直接出於罪惡，

或間接為罪惡所致，所以這一救援既救

人脫離了罪惡，就救人脫離了或出於罪
惡，或間接為罪惡所致的一切災禍。

在人類原而且犯罪後，天主就立即預

許了救援（創3: 15﹔依9:5 ：，羅 16:20﹔若

-3:8﹔默 12: 17 ），人類自始是生活在

期望救援之中（創 49:10﹔戶 24:17-19 ﹔

依25:6-10 ﹔ 49:8; 51:5舟， 15, 16﹔則21:

32﹔匣 9:9,10 ）。舊約中天主所施的救
援，不論是關於團體或私人的，都與這

一救援有關（出 14:13,14﹔民 4: 15 ; 15: 

18﹔撒下22: 1-7﹔詠4: I ），因為以民只

相信天主能施救（依2:22﹔耶 3:23; 17: 

5-8, 13﹔撒上 10: 19﹔詠 60: 13 ; 33: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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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也只相信只有天主能施救（依46:

3,4,12，日，詠 44:4,25-27 ）。全部聖經

證實人不能自救，所有的一切自救的努

力，不但不能使自己脫離罪惡，反而更

加重了自己的罪惡（耶 2: 13 ﹔ 17:13 ）。

事實上，從人類的歷史，證實人除

非相信天主，決沒有得救的希望。在舊

約內，天主派遣先知向人要求的是這一

信仰﹔在新約內，天主派遣他的唯一聖

子來世，向人要求的，也是這一信仰

（若 5:45-47 ﹔ 6:29 ﹔ 8:24 ）。舊約記述

的是人類期待救援的歷史，新約記載的

是人類獲得救援的歷史。所以，凡在舊

約內天主所預許的，人額所期待的，在

新約內完全實現了（格後 1 :20：，伯前 l : 
10- 12 ）﹔凡是在舊約內隱密的事，在

新約內都完全顯露出來了（伯前 l : 

5,20 ）。新約清清楚楚指出：

(1) 人類獲救，全是出於天主的慈愛﹔

(2) 人類獲救，是天主子來世在世，
捨生受死而完成的事業﹔

(3) 人類獲救，是在於重生，與基督同

死同生：死於罪惡，生活於天主。

見 1712 救贖’救主、 2600 贖罪祭、 2083

罪赦、 678 成義。

1201 按手禮（覆手）
Laying of the Hands, lmpos的O
Manuum 

在聖經中，「手」許多次象徵威

能。因此「按手在．．．．．．頭上（或身上）」

也不能沒有它的象徵意義。

在舊約中，「按手在．．．．．．頭上」首

先象徵「傳授」，或是將祝福傳授給子孫

（創 48: 14, 17, 18 ）和屬下 (ij力 9:22 ），或

是將權柄傳授給被選者（戶27:15-23﹔申

34:9 ），或是給他人傳授一種特別的能

力（列下 13: 16 ），或是象徵將罪過傳授

給贖罪節的代罪公山羊（肋插：21,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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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刑法中，「按手在他人頭上」表

示為他人的過犯作證（肋 24: 14﹔達 13:
34 ）。最後，在祭租的禮儀中，「按手

在．．．．．．頭上」’或是為使祭牲蒙受悅納

﹛肋 1 :4 ）或是為表示所獻上的，是按手

者的獻儀（戶8:10 ）：通常是由獻祭者在

祭牲頭上按手（肋 3: 2' 8' 1 3 ; 4: 
4、24,29,33 ﹔ 8:14,18,22﹔戶 8: 12 ）﹔但
若是為全會眾的贖罪祭，則由會眾的長

老按手在祭牲的頭上（肋4:15)

在新約中，耶穌也用舊約的按手禮

來施行祝福（瑪 19: 13﹔谷 10:16﹔路24:

50 ），但他多次用按手禮來施行奇蹟，

治愈病人（谷 8:23,25﹔路 13: 13) ：這

是他治病常用的方式（谷 6:5 ﹔ 路 4:

40 ），因此，人們顯得病癒時，便求耶

穌按手在病人身上（瑪 9: 1 8﹔谷 5:23 ﹔

7:32 ）。耶穌升天前，也給與宗徒們按

手治病的能力（谷 16:18 ），因此，教會

初興時，阿納尼雅和聖保祿也曾用按手

禮治病（宗 9: 12, 17 ﹔ 28:8 ）。但是，在

初期教會中，按手禮特別是分施望神德

能的方式（宗 9: 17 ﹔ 19:6﹔參閱 8: 18-

24 ），因此，在施行堅振聖事（宗 8:

17 ）、選定執事（宗 6:6 ）、遣派傳教士

（宗 13:3 ）和施行神品聖事時（弟前4: 14; 

弟後 1 :6 ），都用按手禮。從此，按手禮

成了日後晉陸神品的儀式（弟前 5:22 ﹔

希 6:2)

1202 施捨

Almsgiving, E/eemosyna 

在舊約中沒有一個指示「施捨」的

術語，而只是用些近似的觀念，來表示

及描述施捨的善行，比如慈祥、慈惠、

憐憫、正義等（歲 3汀，27 ﹔ 14:22 ﹔ 22:

9 ﹔ 28:27 ：，德4: 1-5 ; 7: 10 ﹔ 17:22﹔達4:
24等）。雖然舊約中沒有「施捨」一詞，

但這並非說是沒有施捨的事實。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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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舊約盡力鼓勵及讚美人施捨的善

行，及對貧苦人的扶助（依58:7,10﹔則

18:7,16﹔鐵 19:7 ﹔ 31:20﹔約 29:12,13 ﹔

31:16-23﹔詠 41:2 ﹔ 1 12:9﹔見申 15:7-

11 ﹔肋 25:35-38﹔亦見上述引文）。格

外是多4:7-11 ，更是對大方施捨的典型

勸諭，並且指出它的動機：天主的恩

惠，罪過的赦免，喪亡的脫離及永生的

保障。

在新約中，耶穌更將這些施捨的動

機提高、聖化，以凡給弟兄們中最小的

一個所做的，就是對自己所作的（瑪25:

40﹔見 10:42：，谷 9:41 ），所以勸人將

一切所有變賣來行施捨（路口：33 ﹔ 11:

41 ﹔見 14:3﹔谷 10:21 ﹔ 14:7﹔宗 20:
35 ），同時嚴加責斥那些以善行來圖謀

現世尊敬及光榮的人（瑪6:2 4 ）。初期
的教會，白耶穌口中獲得了這個教訓，

就盡力付諸實行，力讚塔彼達及百夫長

的廣施救濟（宗 9:36 ﹔ 10:2人31 ）。由

其他的經文，我們也可以知道，在初期

的教會中，救濟施f舍的善舉是相當普遍

的（宗 4:32,34 ﹔ 6: 1-6：，弟前 5: 16 ; 6: 

17-19﹔雅 2:14-17﹔若－ 3:17 ），尤其
聖保祿更不遺餘力，東奔西跑地在各處

教會募集捐款，救濟貧苦的耶京教會

（宗 11 :22-30 ; 12:25 ; 24: 17﹔迦 2: 10 ; 
羅 15:2于此，31 ），各處宣講救貧的偉大

善舉（格後 8﹔ 9 二章），稱「施捨」為

「供應聖徒的恩惠」（羅 15:26﹔格後8:4 ﹔

9: 13 ），為「大方」（格後 9:5,6 ），為

「恩施」、「恩惠」（格前 16:3﹔格後 8:

4,6,7,19 ），為「事奉」（斐 2:30﹔格後

9: 12) 

1203 星辰﹝晨星﹞
Sta 「， Stella ﹝Lucife 「﹞

以色列民族雖然在曆法方面的研究

有高深的造詣，但是在天文學方面的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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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卻遠較巴比倫人、埃及人，甚至客

納罕人落後。在聖經上固然不少次提到

了星辰，諸如：星辰皆為天主所造（創

1: 16 ），它們的數目多得無可計算（創

15:5 ; 22: 17等），但是上主卻知道他們

的數目，並安排了它們的秩序，使之井

井有條，毫不紊亂（智 9: 17﹔德 43: 10; 
依 40:26﹔巴 3:34 ），各有各自的軌道

（民5:20 ），並有星座的組成（智7:29 ）。

這些無數的星辰被安置在天空，作為天

空美麗燦爛的裝飾品（德的： 10 ）。天空

（蒼天或穹蒼）之下，則有一個金屬透

明的弧形圓蓋（約37:18 ），托住天上的

水，並使星辰的光芒照射在地球上（詠

104 ﹔ 148﹔創 1 :7﹔見宇宙觀）。
但是除了這些大概的膚淺觀念之

外，以民對於個別星辰的認識及研究，

可說少之又少，除了太陽及月亮「兩個

大光體」（創 1: 16 ）外，他們很少注意及

了解天體運行這回事。就是太陽的運

轉，在他們的腦海中，也是完全聽從上

主的命令，而前進、停止或後退（見蘇

10:12,13﹔列下 20:9 ﹔依 38:8 ），以表

彰天主的全能及無限的偉大﹔但是他們

卻注意到日蝕及月蝕的發生（見岳 3:

3,4﹔亞 8:9 ）。基於上述，無怪乎在聖

經上很少提及行星（見行星條）。至於

其他星辰的名字，祇有下列數個：

(1) 「阿士」（希伯來文名，見約 9: 9) 

或「阿依士」（約 38: 32 ），思高譯

本作「北斗」（「大熊星座」中的一

星），但是其他譯本另有不同的

譯法，諸如「大熊」 （ Ursa

major ） 、「大角」（即「牧羊座」
中之一星） (Arcturus ） 、「畢宿」

(A ldebaron vel Hyades ）即「金牛

星座」中的一顆。

(2) 「刻息耳」（約 9:9 ﹔ 38:31 ﹔亞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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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大多數的譯本皆譯為「獵戶

星座」’大概是沒有錯誤的，思

高譯本卻譯成「參宿」，更清楚地

指出獵戶星座中的一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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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克瑪」（約9:9 ﹔ 31 :31 ：，亞 5:8 ）思

高及其他譯本皆作「歸宿」’譯法

頗為統一，大致亦沒有問題。

(4) 「哈得勒特曼」（約 9:9 ﹔ 37:9)

思高譯本猶如其他絕大多數的譯

本，將之譯作「南極星宿」，看來

似乎應是南方的幾顆特別明亮及

惹人注目的星辰所構成的星座，

比如「天舟座」、「十字架座」或

「半人為座」，而這些星座在兩千

五年前的巴力斯坦是特別清晰易

見的，而我們所居的地區卻不易

見到。不過，這些僅是學者們根

據阿拉伯天文著作的推測而已。

(5) 「默區陵」（約37:9 ），大多數的譯
本將之譯成「北極」，但是因為這

個名詞在原文上是以雙重複數出

現，故此有的學者以為它應指

「大熊」及「小熊」二星座而言。

(6) 「瑪匣洛特」（約 38:32 ），恩高譯

本將之譯作「晨星」（亦即「金

星」），其他譯本也有各種不同的

譯法，諸如「大熊星」、「畢宿」、

「銀河」、「北冕」等。但是有不

少近代學者卻在強調，此處所指

應為「黃道帶」。

星辰的突變一一下墜，昏暗失光

按猶太人的想像力是與上主的震怒

分不開的，是上主懲罰的表現，諸如巴

比倫及埃及的滅亡（依 3:44 ﹔ 13: 10) , 

法郎的死亡（則 32:7 ），以及「上主日

子」的來臨等（岳 2:10; 4:15 ）。無疑

地，新約也受到這些古來傳授的影響，

是以在福音上記載人子的來臨時，特別

指出它的先兆將是太陽失光，月亮昏

暗，晨星墜下，萬象動搖（瑪24:29﹔谷

13:25﹔路 21 :25﹔見默 6:1 3 ; 8: 10) 
星辰在聖經上也有其象徵意義的存

在，比如若瑟在夢中見十一顆星向自己

（第十二顆）下拜，是在象徵以民的十

二支派。十二顆星辰，可能最取材自黃

道十二宮的星辰（見創 37:9-11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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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女人頭上戴的 12 顆星冠（默 12:

I ），亦有同樣的象徵意義。其次默 l : 

17,20 ; 2: I ; 3: I 的七顆星辰，是在象徵
七個教會的天使。將來由雅各伯要出現

的星辰象徵未來的默西亞（戶24:17)'

蓋星辰在古人的眼目中，向來是君王的

象徵（見則曰：7﹔依 14:12 ）。達 8:10所

說的將要打落一切星宿的小角，指示天

主的選民﹔相反地默12:4記載的被紅龍

的尾巴勾下的一批星辰，卻象徵墮落的

天使。

對星辰的崇拜．東方古代的亞述民

族是特別崇拜星宿的，其圈又曾是一個

十分強大的帝國，自然弱小的以色列很

容易受到他們的影響。被天主特選的，

敬禮唯一真神的以民，也曾崇拜過星

辰，將之視為神明，這是不能否認的事

實（見列下 17: 16 ﹔ 21 汀，5﹔編下33:3,5 ﹔

亦見宗 7:43 ）。但這種敬禮是梅瑟法律

所禁止的（申 14:9 ），先知們也極力反

對這種不對的行為（素 l :5 ），約史雅圖

王更盡力企圖劇除這些敬禮，但未能完

全達到目的（列下 23 :4,5 ）。智 13:2-9

更責斥那些崇拜星辰及其他受造物的

人，並謂他們是真正愚蠢的人，因為他

們為了受造物而忘記了造物的真天主。

賢士的異星 （ Stella Magorum) : 
瑪2: 1-10記載，有一顆星引導著賢士們

前往朝拜耶穌。關於聖經上記載的這顆

星，學者們意見各異，莫衷一是。不過

大家所同意的是，祇有一顆單獨的星，

而不是星座。它的出現，多數的學者認

為是一種自然的現象，祇有少數的人認

為是上主特別的措施 奇蹟。至於解

釋自然現象說法又各有不同，比如有人

謂於公元前7年5 月 29 日， l 1 月 l 日，

12 月 5 日，曾經發生了三次木星、土星

與黃道十二宮中的雙魚星座會合的現

象，而造成聖經上所說的異星。或謂是

木星於公元前6年4 月 14 日與其他行星
的會合，而造成的異象。又謂很可能是

天文學上所說的哈萊彗星，此星每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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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重返太陽系一次，而出現異光。據

謂它曾在公元前 12年的8月底出現過。

更有人謂是公元前 7 年至 5 年之間，火
星與其他某個或數個行星會合而發生的

現象，給人造成異星的感覺。可見解釋

瑪2: 1 10異星的說法是相當繁多的，可
惜沒有一種學說是可靠無誤的，其實確

定它究竟是何星辰，也是不可能的事。

見604行星、 205 太陽、 266 月亮、 494宇

宙觀。

1204 星期

Week Hebdomas 

希伯來人的日曆上，自很古以來，

就有一種與年月完全無闊的獨立循環週

期，稱之為星期。以七天為一週期，七

天中六天工作，第七天休息。這種週期

循環不息的日曆，實際上在創 2:3 已建

立，以民只依照遵行（出 1 6 : 

刃，25,26 ）。十誡上更訂為法律條文（出

20:8 11 ）。這七天除了第七天稱之為
“Sabbat”（安息日）外，皆以數字名

之，猶如中圓所用的一、二、三、四、

上加「星期」即是。古埃及沒有星期的

循環週期。但在公元前兩千年前的巴比
倫卻有這種習慣，所不同者是以五日為

期，且與年、月（月亮）有密切的關

係，即年月之始，亦開始星期的新記

算，而不是一種循環不息的週期，與希

伯來人所用者迴然不同。

見 499 安忌日、 2428 曆法。

1205 春雨

Early rain, Pluvia matutina 
見 l 101 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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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6 昌隆

Holon 

舊約中的兩個城名。原文有「窗

戶」之意。

(1) 原是屬於猶大支派的城市（蘇 15:

51 ），後被劃分給肋未支派，而

成為司祭城（蘇 21:15 ）。編上 6:

43 稱之為希肋次城，位於赫貝龍
西北偏北十三公里處。

(2) 摩阿布的城市，曾受耶肋米亞先知

的咒詛（耶48:21 ），其位置不詳。

1207 昌爾

「蜀爾」意謂山，在舊約內有兩陸

山名叫「昌爾」

一在巴力斯坦北面邊境內，地中海

與哈瑪特關口間（戶 34:7 ）。則 47:15-

17論到巳力斯坦北面邊境，並未提及此

山。此山究在何處，實難確定，恐是指

黎巴嫩境內一座著名的高山而言，故拉

丁通行本譯作「最高的山」。

另一在厄東邊境（戶 20:23 ﹔ 21:4 ﹔

曰：37 ），離位於親曠野內的卡德士不遠

（戶 20:1,22 ）。依戶 20:25-29; 33:36-
39﹔申 32:50 亞郎死在蜀爾山，埋在昂

爾山，但依申 10:6亞郎卻是死在、埋在

摩色辣（戶 33 :30,31 作摩色爾，亦作摩
色洛特）。此山究在何處？有二說：一

說謂是在培特辣（「色拉」列下 14:7 ）附

近的 Jebel Harun 。此說似與經文所述
不相吻合，因為離卡德士太遠，且已不

在厄東邊境，而在厄東境內。參見申 2:

8 。一說謂是在卡德士東北約二十五公

里的 Jebel Madeirah 。此說適合經文，

故較為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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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8 昌蘭

Ho ram 

昌蘭為革則爾王，當若蘇厄攻打拉

基士時，他曾出兵施援，為若蘇厄所殺

（見蘇 10:33)

見 1404 革則爾。

1209 昌楞

Ho rem 

意謂圍護、神聖，是納斐塔里內的

一座設防城市（蘇 19:38 ），其地大抵在

沙費得西北處。

1210 昌黎

Hori 

人名，聖經上有二人名叫蜀黎：一

是屬黎人色依爾的後代羅堂的兒子（ g日

36:20 22﹔編上 1 ：兒，39 ）﹔一是梅瑟由

帕蘭曠野派去偵探客納罕地屬西默盎支

派的沙法特的父親（戶口： 1 5) 

1211 昌黎人

Horites, Horrhaei 

屬黎人，意謂「穴居的人 J 0 創 14:

5,6，記載：厄藍王革多爾老默爾與其聯

盟君王在昌黎人的色依爾山擊敗了屬黎

人。屬黎人是住在色依爾山的古代民族

（創36:20-30 ），後為厄撒鳥的子孫所驅
逐或同化（申 2:1-6,12 ），困局黎人曾

與厄撒烏有姻親關係（創 3 6 : 

2，時，20，日，25 ）。屬黎人與希威人（創

10: 17 ）二名易相混淆，因原文三字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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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字音極相近似。創36:2屆黎人原作

希咬人，但同章 20,29 兩節卻作易黎

人﹔又34:2原文作希威人，但七十賢士

本卻作「屬黎」人。參見蘇 9:7 。

本世紀上葉，考古學家在美索不達

米亞北部發現一名為「屬黎」的民族，

這民族是否即是聖經上所謂的哥黎人，

學者意見不一。

1920 年左右，亞述東部“Kerkouk”

地方的土人出賣一些「士製板片」

(tablets ），其上刻有阿加得文字，但其
中用字和句法，卻有些不盡然與阿加得

文相同之處，遂引起了學者們的注意。

1925 年，在離“Kerkouk”不遠的

“Nuzu”，即“Nuzi”城進行發掘，掘得

了舊日住宅廟宇遺跡，土製板片和一些

公私文件及案卷，使人對於昂黎人的文
化和來源，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知道

遠在公元前 3000 年期間，在美索不達

米亞北部，幼發拉的河與底格里斯河最

相接近名為“Soubarou”的地方，住有

一不屬於閃族的民族，這民族即是屬黎

人。
蜀黎人於公元前 2000 年期間，先

後在兩河上流相接近處，建立了屬黎王

國和米塔尼（ Mitanni ）王園，前一王國

不如後一王國強大，所以古代文件中甚

為少見。米塔尼主國的勢力伸展至敘利

亞北部及亞述東部，與西北鄰國赫特和

西南鄰國埃及都曾發生過勢力的衝突，

與四鄰民族邦國在政治舞台上相周旋凡

數百餘年，直至公元前十二世中葉為亞

述所併吞。

米塔尼王國既有數百年的歷史，所

以在我們現有的古代埃及、亞述、赫

特、巴比倫的文獻內，不乏關於米塔尼

王國的記錄。最初提及屬黎人的是屬公

元前十九世紀在“Boghaz-keni”（今屬

土耳其）掘得的赫特文的「土製板片」，

不但提到屬黎人，而且也提到他們的語

言和他們建立的王國。由“Mari”（敘利

亞東部，舊屬巴比倫的一古城）出土的

1211 

文獻，知道蜀黎人於公元前十七、十八

世紀，就已散居在幼發拉的河上流敘利

亞北部各城市內﹔後由北部逐漸遷移至

敘利亞南部及巴力斯坦一帶，為此在這

些地區內發掘得的古代文獻遺物，或提

到昌黎人，或具有品黎人文化的性質或

特徵。

由於米塔尼主國居於四大鄰國（赫

特、埃及、亞述、巴比倫）之中，為確

保自己的主權和領土的完整，時與一鄰

國聯盟以對抗另一個鄰國﹔圓內王室有

時也有借助鄰國王室勢力以爭奪王位。

由埃及尼羅河上流東岸“Amarna”出士

的文件和信件，我們得知屬黎人與埃及

王曾三度聯盟通婚，以及公元前十六世

紀至十二世紀間，米塔尼王國與四大鄰
國王的政治和外交生活上的演變。信件

往還的地區，不但包括敘利亞北部，而

且也包括巴力斯坦北部、中部和南部。

信內所提及的王侯官吏，多是些局黎名

字。昌黎（ Churru ）一字，也常見於這

些文件中。

品黎人既不是閃族，他們的文化和

語言自然不是閃族的文化和語言。他們

的語言和文字頗複雜，至今學者尚未作

出結論。至於宗教是亞細亞型崇拜生殖

能力的宗教，主要屬陽的神祇是居於山

巔興雲施雨的“Tesoub”男神，主要屬

陰的神祇是施生殖能力的“Hepa”女

神。他們的宗教頗富有伸縮性，取鄰近

民族，尤其是皇家崇奉的神祇，也一樣

敬拜，在“Nuzi”就掘得了“Ishtar,

Nergal”等神廟宇的遺跡。在美索不達

米亞於公元前 2000 年以前就知利用

馬， ffi訓練馬隊入伍參戰的事，還是在

公元前兩千年初期。由“Boghaz-Keni”

的文件，得知昂黎人擅長訓練戰馬，

於公元前十六世紀，以騎兵取勝而入

主埃及中原的希克索斯人，也許即是

屬黎人的一支一系。參見法文聖經辭

典續編第四冊， G.Contenau 氏所寫品

黎人 （ Ho盯rites ）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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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 昌撒﹝胡沙﹞

Hosah, Hosa [Hushah, Husa] 

意謂「逃難」。地名，亦為人名。

( 1) 屬撒村鎮，在阿協爾邊境上，與

左爾（即提洛）相對（蘇 19:29 ）。

近日的學者以為即是 Palaeatyros

即與提洛相對的 Tell-Rashidiyeh ' 

有些學者對於蘇19:29有所修改，

認為局撒為辣瑪之誤。

(2) 局撤，默辣黎的後裔，在達味為
王時，曾任帳幕鬥前的侍衛（編

上 16:38 ﹔ 26:10,11,16)

(3) 葛撤，厄則爾的見子（編上4:4 ）。

拉丁文譯作「蜀撒」’依原文實應
譯作「胡沙」（ Hushah ）﹔但依撒下

21: 18 ﹔ 23:27﹔編上11 :29; 20:4; 27: 
11 「胡沙」似乎又是一地名。

1213 昌巴布

人名可能來自「愛慕」之意。是米

德楊人勒烏耳的兒子，梅瑟的岳父。在
梅瑟時代大約已同以民混居（戶 1 0: 

29 ）。進入聖地後，刻尼人屬巴布的子
孫同猶大支派居於1酋大曠野中（民 1:

16 ）。其後他們中的一部份人一即刻

尼人赫貝爾的家族一離開了其他的刻
尼人一蜀巴布的子孫一住於大博爾

山附近去了（民 4: 11 ）。由此看來我們

可以確定局巴布人是一個非屬以民而與

以民同居的民族。至於這個民族的來源

及歷史，卻無憑證可考，學者意見因而

紛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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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4 昌狄雅

Hodiah, Odia 

人名，肋未人。當厄斯德拉經師給

民眾宣讀法律書時，屬狄雅與其他肋未

人則幫助厄斯德拉給人民講解法律（見

厄下 8:7 ﹔ 9:5 ），並在厄斯德拉所立的
盟約上，以肋末人身分簽了名（見厄下

10: 11 ）﹔而且由厄下 10: 11, 14可知，有

兩個名叫昂狄雅的肋末人。

1215 蜀弗尼
Hophni, Ophni 

人名，意謂「小青蛙」’是厄里司

祭的兩個不肖兒子之一，其弟名丕乃哈

斯（撒上 l :3 ）。兩人曾陪同上主的約櫃

出征培肋舍特人，不幸戰敗身亡（撒上

4:4,11,17) 。二人的摔死被聖經作者視

為上主的顯罰，因為他們以前盛氣凌

人，橫行霸道，犯了褻聖的大罪（撒上

2: 12 17 ）。死前曾有「一位天主的人」

預言他們二人將不得善終（撒上 2:27

36 ）。這一預言可能是為後人所加添。

1216 昌默爾

Homer, Gomor 
見度量衡幣制與公制比較表。

1217 昌斐辣

Hoph悶， Ephree

埃及法郎（公元前588 569 ），與當

時之強國巴比倫為敵，當拿步高閏困耶

京時，曾乘機出兵巴力斯坦，以謀得

利，並分散拿步高集中的兵力（耶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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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但毫無所獲而被迫放棄聖地（列

下 24:7) 。耶京失陷及革達里雅被殺之

後，曾大方地收容了許多反對耶肋米亞

先知的警告而逃往埃及的猶大難民，是

以有先知相反猶大人（耶43:4 44:30 ）、

埃及人（耶46:25﹔見則29：卜32: 19 ）及

品斐辣本人（耶44:30 ）的神論。其後拿

步高帶兵遠征埃及，以事報復。埃及內

政此時已混亂不堪，島斐辣為手下亂黨

勒死。

1218 哥爾瑪

Hormah, Horma 

是乃革布（創 20: I ）北部的一座古

城，原名責法特（民 l : 17 ）。以色列出
離埃及後不久，不聽梅瑟勸告，獨恃已

力，願北上進攻客納罕山地。住在山地

的阿瑪肋克人和客納罕人下來將他們擊

敗，驅逐至昂爾瑪（戶 14:26-45﹔申 l : 
34 46 ）。過了幾乎四十年，亞郎逝世
後，以色列人再由卡德士進據昌爾山，

向乃革布推進。住在乃革布的客納罕人

玉阿辣得前來應戰，將他們擊敗，擴去

了一些人士。以民自知獨力難以取勝，

遂向上主許願：若上主援助他們戰勝當

地人民，他們就將當地的城且摧毀，夷

為平地。上主俯聽了他們的祈求，戰勝
了客納罕人，遂將當地的城昌，全部毀

滅，名其地曰「屬爾瑪」’解說「毀滅」

之意（戶 20:22-21 :3) 

此地原為猶大和西默盎二支派所攻

取（民 1: 16, 17：，參見蘇 12: 14 ），先屬
猶大支派（蘇 15:10 ），後歸西默盎支派

（蘇 19:4﹔編上4:30 ），但日後似乎又復

歸猶大支派（撒上 30:26-31 ) 

此地究在何處？依蘇 15:30,31 ﹔撒

上 40:26-31 所記，似乎離漆刻拉格不

遠，因為達味擊敗阿瑪肋克人，回到漆

刻拉格後，曾給屬爾瑪的父老分贈勝利

1218 1220 

品，酬謝他們態數款待的盛意。近代學

者以為此地即是今日在貝爾舍巳東約五

公里的 Tell es-Se恤，或在貝爾舍巴西

北約二十五公里的 Tell es-She-riah ' 

1219 昌勒布

意謂乾旱或曠野，是西乃半島中的

一座山名。此山又名為「天主的山」

因為天主曾在其上發顯了給梅瑟’後又
在其上與以色列民族結立了盟約，頒布

了約書（出 3: 1-12 ：，申 l :6 ; 4: 10 ; 18: 
16 ）。屬勒布與西乃似乎是指同一座山

而言。在舊約中，除出 17:6外，品勒布

常同是指西乃。參見出 19: 11, 18 ﹔曰：

5,6﹔申 l :2 ﹔ 4:15﹔曰：2 。德 48:7 卻又

兩名並提，似乎兩名所指應有分別：為

此，有些學者以為西乃是指群山而

言，品勒布是指群山中的一山而言﹔

有些學者以為只是一山的兩種名稱不

同的由來，是出於所徵引的文獻：

「雅威傳述」（ Jahwistic Tradition ）和「司

祭傳述」（ Priestly Tradition ）的文獻

中，多用西乃’「厄羅依傳述」（ Eloh

is tic Tradition ）和「申命傳述」（ Deutero

nomic Tradition ）文獻中，則多用品勒
布。最後到過蜀勒布的是先知厄里亞

（列上 19:)

見 606 西乃。

1220 昌勒士﹝啥基拉l
Hachilah, Hachila 

位於猶大山區中的山丘名，面對齊

弗曠野，達味逃避撒烏耳的迫害時曾藏

身於此處（繳上 23: 19 ; 26: 1 ）。此山丘
亦名哈基拉山（撒上 26:3 ）。至於它確

659 



1221 - 1224 九畫

意
難
的
的
者
案
學
答
少
確

一
門
正

千
世
川
已
固
然
J
I

雖
一是

在
仍

可

A
7

點
至
地
但
的
，
。

實
見
題

1221 島沙雅

Hoshaiah, Osaias 
見 2215 瑪阿色雅。

1222 昌舍E

Hoshea, Osee 

人名，意思是「願上主施救」。聖

經上具有此名者有三人。

(I) 農的兒子屬舍亞，梅瑟給他改名

叫若蘇厄（戶 13:7,16 ）。見若蘇

厄。
(2) 阿匣齊雅的兒子屬舍亞，他是達

味時代，厄弗辣因支派的首領

（編上 27:20)

(3) 厄拉的兒子屬舍亞，他是以色列

北國最後的一位君王。他與叛黨

謀殺了培卡黑之後，主主位為王

（列下 15:30 ），在位凡九年（公元
前732-724年）。按亞述的文獻上

說，屬舍亞之所以能作以色列

王，完全是由於他曾擁護過提革

拉特丕肋色爾政策的緣故。亞述

王的年鑑上說：「我將屬默黎的 (4) 

國民移到亞述，他們推翻了自己

的君王巳卡哈（培卡黑），我就立

了奧息雅（屬舍亞）替他為王」。

這事發生於 732 年。後來屬舍亞

又叛了亞述，參加了反亞述同

盟，加入了埃及、培肋舍特和排

尼基集團，拒絕給亞述納貢，這

便是以色列國滅亡的最近原因。

繼提革拉特丕肋色爾位的沙耳瑪
乃色一聽到這消息，就把局舍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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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在監裡，經過一番拷問之後，

方知皮亞述聯盟的勢力業已相當

龐大，所以立時派兵去攻打聯盟

國，以防後患，由此導致了撒瑪

黎雅被園，三年後被攻陷，事見

列下 l 7: 1 峙， 18:9-12 。

見 297 以色列國。

1223 昌違委雅

Odaia 

人名，意謂「請感謝上主」’是聖

經上四個人的名字：

(1) 是厄里約乃的兒子，見於充軍後

的王家族譜上（編上3:24 ）。是達

味的後裔，有人以為他同阿彼烏

得（瑪 1: 13 ）及約達（路 3:26 ）原

為一人。
(2) 是河東默納協半個支派的族長，

又是英勇的軍人，居住在巴商與

赫爾孟山之間（編上 5:24)

(3) 哈斯奴阿的兒子，默叔藍的父親

他的後代中一位名撤路的人，充

軍歸來居於耶京（編上 9:7 。註：

思高譯本此處作品狄雅，其他地

方皆譯作品達委雅）。與此相對

的聖經記載稱之為約厄得（厄下

11 :7 ）或猶達（厄下 11 :9 ），可能

同為一人。

肋未人，他的後裔中有 74 人由充

軍地，隨同則魯巴貝耳返回故旦

（厄上 2:40﹔厄下 7:43 ），負責監

督建築聖殿的工人（厄上 3:9 ）。

1224 昌洛納因

Horonaim, Oronaim 

城名，意謂「兩個山洞」’是摩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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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絕區的一座城市。依 15:5 及耶 48:

3.5.34 在預言摩阿布將因敬禮邪神而受

懲罰時，曾提到它。此城名亦見於默沙

硨文，及若瑟夫的著作。學者們大都同

意它就是現今的阿拉伯村莊阿辣克（意

部山洞），位於聖地之東南，在死海東

的十四公里。

1225 架上七言

Seven Words on the Cross, 
Septem Verba super Crucem 

是耶穌臨終前在十字架上說的七句

話。這七句話是由四聖史所記摘錄的總

合，因瑪竇及馬爾谷祇記載了七言中的

第四句，路加記載了第一、二、七句，

第三、五、六句則是出於若望的手筆。

若望是聖史中惟一在場的人，他的福音

按時間也是最後的一部。他好似補充了

其他聖史所沒有記錄的三句（若 19:

26,27,28 ）。路加向來以慈善為懷，他

也的確表示了救主對人類的慈愛及對天

父的孝順（路口：34’的，46 ）。瑪 27:46
及谷的：34祇是借用聖詠22篇的話，表

出了耶穌內心的痛苦。

七言的順序排列大致如下：

(1) 「父啊！寬赦他們吧！因為他們不

知道他們做的是甚麼」。（路 23:

34 ）。由於少數的古抄本沒有將

這句問入正文，故此有些學者以

為它並非出自耶穌的口，而是後

人所加添的，這未免太低估了救

主無限無量的巨大仁慈。說這句

話的情景是正當士兵釘耶穌的時

候，所指當然是士兵，但更是猶

太人（見若 19: 11 ：，宗 3: 1 7﹔曰：
27 ）。這句話實證明耶穌的仁愛

寬大無量。斯德望臨死前的話

（宗 7:60 ）豈不就正是這句話的回

音（參見路6:27-31 ﹔ 23:24﹔瑪 5:

1225 

43-48) 

(2) 「我實在告訴你：今天你就要與我

一同在樂園裡」（路23:43 ）。這句

話與前一句話是密切相聯的，是

救主祈求的效果，也是許多人即
將回頭的先聲（參見路23:47 ，紹，

宗 2:37-40)

(3) 「女人，看，你的兒子！（又對門
徒說）看，你的母親」（若 1 9: 

品，27 ）。這是耶穌心聲的流露，

對他的母親具有一片赤誠的孝

心，對人類顯示了他身為救主的
慈愛。

(4) 「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為什麼

捨棄了我？」（瑪 27:46﹔谷 15:

34 ）。這話引自詠 22: 1 開頭的一

句，完全說出了耶穌心靈中所受
的，是如何慘痛的苦楚，好似聖

父也捨棄了他，將他交在敵人的

手中。

(5) 「我渴」（若 19:28 ）。這是受過重

刑及流血過多的人的自然感覺﹔

這句話也是引自聖詠（見詠22:16 ﹔

69:22) 

(6) 「完成了」（若 19:30 ）。此時耶穌

如釋重負，好似以愉快的心情說

出了這句話，他已完成了天父的

聖意，在他身上完全應驗了經上

一切關於他的預言（見瑪5: 17-48 ; 

7:24,28 ）。現在他已可以與世長

辭了！

(7) 「父啊！我把我的靈魂交托在你手

中」（路23:46 ）。按：此句引自詠

31 :6 ，耶穌以大司祭的口吻，在

完成一切之後，將自己的性命交

付於聖父的手中，回到派他來的

父那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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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6 柏木

Cedar, Abies 

巴力斯坦盛產的一種樹木，樹幹高

大（歐 14:9﹔依 37:24 ），木質堅韌’古
時多用來造船及邪神偶像。此種木材亦

曾運往耶京，作為建築聖殿之用（列上

5:22-6: 15 ）。當時的人亦多用它來製造

樂器（見撒下 6:5)

1227 柱

Pillar, Co/umna 

聖經上提及柱于的地方本來不多，

可見於下列數處：民 16:25,26﹔列上 7:

卜5﹔則 42:6﹔約 38:6 。構成它的材料

有香柏木（列上 7:2,3 ），大理石（艾 l : 

6 ），銀子（歌 3: 10 ）。有時為較大的建

築物，柱子的基礎是石頭，而柱幹則是

用木頭做成的，用來支持建築物的頂，

比如撤羅滿的馬廠（列上 5:6)

寓意或象徵的柱子有鐵柱（耶 l : 

18 ），火柱（默 10: 1 ），天柱（約 26:

11 ），地柱（詠75:4：，約 9:8 ）。聖教會

是真理的柱石（弟前 3: 15﹔見德 24:4 ﹔

36:24 ），宗徒們是教會的柱石（迦 2:9 ﹔

默 3: 12 ）。列上 7:6 有有圓柱的大廳。

希臘文化時代更建有有柱子的街道、廣

場、走廊（見谷 11: 15 等﹔宗 3: 11 ; 5: 

12﹔若 10:23)
兩根銅柱： 1散羅滿聖殿走廊的前面

豎著兩根銅柱﹒一名雅津，一名波阿

次，各高十八肘，周徑十二肘，四指

厚，中空（列上7:13-22 ）。這兩根大柱

立在殿廊之前，（列下 25: 17﹔編下去

的一 17 . 4:12,13﹔耶 52:17 23 ），有人

謂是為模仿埃及及排尼基人的習俗，即

在大廟之前豎立高大的方尖石塔碑，以

作紀念﹔或者是代表兩個巨大的燈臺。

更有人謂是代表晝夜的平分時，或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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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太陽自二柱之間上升之意，或者是代

表曠野時代的火柱及雲柱，以指示以民

的道路。總之，學者意見各異，不一而

足。這兩個銅柱於公元前 587 年拿步高

王攻陷耶京之後，將之分作數段運往巴

比倫，作為戰利品（耶 52: 17 20) 

1228 柳樹

Willowtree Salix 

希伯來文有兩個名詞來指示這種樹

木，但兩個名詞皆不是科學上的術語，

而只是民闊的通用名詞。思高譯本將之

譯作「柳枝」（肋 23:40 ），「柳樹」（則

17:5 ：，依 15:7 ）及「楊柳」（詠 137:2﹔約
40:22﹔依44:4 ）。因為這種樹木需要大

量的水份，故多生長於河流山溪之邊，

也因此在上述聖經的出處中，都多少在

暗示著「茂盛」的意義。

見 2009 聖經中的植物。

1229 柳樹河

Gorge of the Willows, Salicum 
Torrens 

河名，是達味及撤羅滿時代版圖的

邊界河，名阿辣巴河。以色列玉雅洛貝

罕二世曾重修此處之邊界（見亞6: 14 ）。

依 15:7 所說的「柳樹河」亦就是阿辣巴

河。如果此河與阿辣巴有關，即與約但

河所造成的低下地區，直至阿卡巴海

灣為止的地帶有關，則此處所說的阿

辣巴河（柳樹河）應是現今的赫撤

W. el Hes a 盆地，亦名則勒得河

( Zered ），於死海的東南流入死海，亦
曾為摩阿布及厄東地區的邊界河。這是

現今多數學者所主張的意見。



九畫

1230 段落

Pericope, Pericopa 

在舉行禮儀時所誦讀的聖經中的某

一段經文。讀經是猶太人會堂敬禮的主

要特色，可以上溯至會堂建立之初。我

們從舊約史書和先知書得知猶太人在充

軍巴比倫時，已開始建立會堂，以保持

他們的宗教虔誠和對祖國的愛護，以及

獲得精神的安慰與團結。申 31:9-11 即

記載朗誦法律書之事（見列下 22:2﹔耶

36:6 ），厄下 8 亦記載公開誦讀梅瑟法

律書。在谷木蘭所發掘出的紀律手冊中

有以下的記載：「一年之中，每夜三更

全體應出席，誦讀經書（法律或聖

經），研討規律，共同祈禱」。由谷木

蘭和慕辣巴特所發掘出來的古抄卷，已

顯示出抄寫的人，在當時已將希伯來文

聖經經文，分段抄寫，雖然段落與目前

瑪索辣經文分段有所不同。

按宗 25:21 記載：猶太人早已根據

傳統，每安息、日應在會堂朗誦梅瑟法

律，並且按米市納的規定，法律應繼續

誦讀，不得任意挑選（ Megillah 4,4 ）。

為此，按巴比倫的猶太經典記載

(Talmud Babylonese ）：在巴力斯坦各

會堂中，每三年應讀完一次法律﹔是以

梅瑟五書被劃分為一五四個段落（見

Megillah 29b-31 b ）﹔按另一傳統，則
劃分為 175 個段落。不過，在巴比倫，

每一年應讀完一次法律，是以又分為54
個段落（或 53 個），稱之為 54個「帕辣

苟特」（ Parashiyot ）。日後一年誦讀法

律一次的規定逐漸普遍。一年週期的法
律誦讀，應於帳棚節第八日，即提市黎

月 23 日讀完，並開始新的一年週期誦

讀，即讀最後段落（申曰： 1 34:12 ）和

第一段落（創 1:1-6:8 ），是以此日稱為

「可喜的法律日」（見帳棚節）

除上述每安息日在會堂中應宣讀的

週期固定的聖經段落外，還有為每年的

慶節或齋戒日所規定的段落，請參閱各

1230 

節日條。

大約同時，在朗誦法律段落之後，

還選讀一段先知書 （ Megillah 42-4 ）。

按：先知書應照猶太人的分割，包括前

先知書，即蘇、民、撒上下、列上下，

和後先知書，即依、耶、則和十二小先

知書。由此可以瞭解路 4:16-20 的記

載：耶穌在安息日，曾在納區肋會堂

裡，選讀了依61段落。另有些學者認為

聖詠集也每三年誦讀一次（見 J . 

Rabinowi紹， JQR, 26, 1935-1936, pp. 

349-368) 
教會初興時期，教友們多數仍按會

堂中的習慣，在分餅之前誦讀兩段聖

經﹔起初當然只讀舊約，逐漸也開始誦

讀新約（見弟前 4: 1 3﹔哥 4: 16﹔默 I:
3 ）。這也即是直至目前的彌撒聖祭中

的聖言禮儀部份。由歷史文獻，我們知

道，最初誦讀三段經文：一段取自舊

約，兩段取自新約，所選讀的經文段

落，多與週年瞻禮有關：如將臨期，聖

誕期，四旬期，復活期等。到第六世

紀，羅馬禮教會將讀經減少為兩段，很

少誦讀舊約。大約是在大聖額俄略教宗

時代（ 590-604 ），才固定了羅馬彌撒經

書的讀經部份，直至 1969 年禮儀改革

為止。

自從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頒發了

「禮儀憲章」之後，「為供信友更豐美地

享用天主聖言作神糧，應敞開聖經寶

庫，在數年之內，將聖經珍貴部份，給

信眾宣讀一遍」（ 5 I 條）﹔因此規定
「在重整禮儀程序時，要恢復古例，

提供更豐富，更多樣，更適合的聖經

經文」（ 35 條）。為此，禮儀憲章實施

委員會，便按此宗旨與規定，編饗了新

訂彌撒禮儀中所應用的聖經選讀程序。

按「新訂彌撤聖經選讀程序」總論

一般原則中指出：「聖經選讀編里的目

的，是在信友有責任參與彌撒聖祭的主

日和慶節，供應聖經的重要經文，使在

場的信友於適當時期內，聆聽天主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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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聖言珍貴部份。另一組聖經選讀，用

於平日，它雖有補充主日與慶節聖經選

讀的意味，但與該選讀無關。主日與平

日兩種選讀，各自成一體一系，彼此各

不相屬」（ 2 節）

關於主日與慶節的聖經選讀：「每

一彌撒有三次讀經，讀經一選自舊約，

讀經二選自宗徒經書，（即按一年的不

同時期，選自宗、書信和默示錄），讀

經三選自福音。此種分配法，十足地表

現出舊新二約和救恩歷史的一貫性，它

的中心是逾越節奧跡所紀念的基督，亦

應是教義講授的特別主題之一」。「主

日與慶節誦念的聖經經文，三年為一週

期」。「編裳主日與慶節聖經選讀所依

據的原則，一是「主題的協調」’一是

「半續式的誦讀」。至於此原則，究竟

取用那一個，要看年內各時期及該期禮

儀所著重的特色而定。．．．．．．將臨期、四

旬期及復活期各有特色或特點，故在每

一彌撒的經文選讀中，採用「主題協

調」的編排法。常年期主日（ 34個或 33

個），因無特色可言，故書信與福音的

經文，皆按「半續式的誦讀」編排，但

舊約經文則與福音協調」（ 3 節）

關於平日彌撒選讀：「為四句期，

年曆週期，是根據特殊原則編制的，因

為此期的特色是洗禮和補贖」。但「為

其他時期的平日福音選讀，每年為一週

期，亦即每兩年讀一遍，單數年為第一

年，雙數年為第二年」’至於「編輯上
是按「主題協調」抑或「半續式誦讀」’

則與主日聖經選讀所持原則同，即視該

期有無特色而定」（ 4節）。詳見新訂彌

撒聖經選讀程序。

禮儀中的聖經選讀，不但只限於彌

撒聖祭中，而且也在大日課中誦讀，教

廷聖禮日課禮儀總論 E 聖經選讀條指

出：「教會提供選讀，不是出於私意的

選擇，或愛好的偏見，而是「把基督的

全部奧跡，從聖母受孕，耶穌誕生，直

到耶穌升天，聖神降臨，期待永福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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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將臨，每年f乍一循環的紀念」（禮儀

憲章 102 條）。況且，在禮儀舉行中，

聖經選讀常配合祈禱，使選讀因祈禱

而更獲實效﹔使祈禱，尤其是聖詠，

因選讀而更了解，更能熱心誦念」（ 140

節）

日課中除每四週循環一次誦讀聖詠

集外，（ 126節），「聖經選護的循環，

由傳統依時期選讀某書，或依彌激的讀

經循環而定。日課與彌撒的配合，使日

課選讀補充彌撒選讀，而呈現全部救恩

史的大觀」（ 143 節）。「聖經選讀的循

環有三種方式：一種是在日課書內的，

以一年為循環﹔另一種可以隨意採用，

附載於補篇中，要日在常年的平日彌撒

中，是以二年為循環的，二年循環的選

讀，是這樣安排的：每年將聖經的原文

較長較難而不能容納於彌撒的，便分配

於「選讀日課」中。新約聖經，一部份

用於彌撒’一部份用於日課，每年念完
全部。由舊約書中，選擇那些為明瞭救

恩史，及培育熱心較重要的若干部分，

以資補充」（ 145,146 節）。關於詳細分

割，請參閱：日課禮儀總論VI聖經選讀

147 至 155 節。

1231 泉源

Spring, Fons 

希伯來文為（ Ayin ），按（ Ayin ）這

字也有「眼」的意思。這裡只就泉源的

意義來作解釋。首先照字面講，也即就

狹意來說，泉指水泉。古聖祖時代所度

的生活乃遊牧生活，隨水草居，換言

之，所到之處，必先找得水泉，然後才

可住下。有的水泉顯於地面（創16:7) ' 

但普通蘊藏在地下，因而聖而且時代已開

始了掘井的主作（創 26: 15 ; 24: 11) 

為了水井的問題，他們彼此間也曾發生

過糾紛（創 12:7 ﹔ 26:20-22 ）。由於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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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們所度的是遊牧生活，所住的地方必

須有水，是以巴力斯坦不少地名都冠以

泉頭」一詞，如恩革狄（蘇 15:62﹔撒

上 24汀，2﹔歌 I : 14 ），恩加寧（蘇 15:

34 ），恩米市帕特（創 14:7 ）。「恩」即

希伯來文泉源的音譯。此外聖經上記載

的水泉，有耶里哥西北的厄利堅泉，耶

路撒冷城東南的洛革耳泉（參閱列下 2:

10-22﹔撒下 17: 17 ）。至於有名的井，

要數忌、哈爾井，因為耶穌曾在該處藉著

向撒瑪黎雅婦人講道，向世人講解有關

超性生命的活水（若 4:5-14)

此外，有古聖若瑟被他的長兄陷害

被投入無水的井中（含的7:20 24 ）。除

了井外，從很古的時候聖經上己提及蓄

水池，有的建在水泉傍以儲蓄泉水，如

納匣肋的聖母泉，以及耶路撒冷的史羅

亞池（若9:7, 11 ）。有的只為儲蓄雨水。

幾時天旱無雨或蓄水已用盡，蓄水池即

成了乾的，或只有泥淳，耶肋米亞先知

曾被投在這類蓄水池內（耶 38:6 ）。由

於人不能無＊而生活，而巴力斯坦比較

來說，是一雨量稀少的地方，每年祇冬

季有雨，由暮春至深秋幾乎滴雨不降，

是以一個有水的地方便是福地，便是幸

福以及生命的象徵（申 8:7 ），因而按象

徵意，稱天主為活水的泉源（耶 2: 13 ; 

17: 13﹔詠 36: 10﹔若 4: 10 ），為人得救

的泉源（依 12:3 ）。此外，義人的口，

智慧人的教訓，都是生命的泉源（鐵 10:

11,14; 16:22 ），敬畏上主也是生命的

泉源（矮 14:23 ）。最後，主義5: 18 「泉源」

二字有另一倍意，指各人的妻室。

1232 洗游

Was hi 峙， Latia

洗潔的禮儀幾乎見於每一種宗教。

聖經上有沐浴全身（肋 15:5 等﹔若 9:7 ﹔

11: 15 ），洗手（耶 7:22﹔瑪 15:20﹔谷

1232 1233 

7:2 ），洗足（若 13 ），洗衣物（肋 13:

6 ）等等的規定及習俗。其主要目的不

外是清除身心上的染污，或使自己更堪

當出現於天主面前。這禮儀在其他宗教

內，大都帶有迷信及魔術的意義，在梅

瑟法律上則不然。它們是出於上主的命

令，故此以民的洗潔禮也是對上主誡命

一種服從的表示（見肋 14 15 章）。癥

病人納阿曼的歷史（列下 5:1-14 ），就

清楚地指出了以民及外教人對洗潔的兩

種不同觀念，因此，洗潔，也象徵天主

赦免人罪惡的偉大仁慈（依 4:4﹔則 36:

25﹔匣 31: 1 ﹔見詠﹔ 51:4,9 ），並不是

魔術的作用，而是完全在於是否服從上

主（耶 2:22)

在新約中，耶穌保護了沒有洗手就

吃飯的門徒，而強調內心的潔淨遠遠超

過外面的無站（瑪的： 1-20：，谷 7: 1 

23 ）。耶穌在最後晚餐中給宗徒們洗足

的禮儀，按大多數學者們的意見，它除

給我們樹立謙遜及愛人的美表之外，多

少也在象徵著耶穌聖血洗潔的效果，及

暗示洗禮聖事（若 13:2-17 ），是最圓滿

最徹底的洗潔。

見 72 不潔。

1233 洗禮、聖洗聖事
Baptism, Baptismus 

「洗禮」一詞，來自希臘文的動

詞，原意是「浸入水中」’後來竟成了
教會的術語，指示聖洗聖事。

1. 舊約時代

我們知道洗潔禮（見「洗游」條）在

以民的宗教上佔著十分重要的位置。梅

瑟法律上明命在許多宗教的儀式舉行之

前，要先行沐浴（出29:4 ﹔ 30:19,20)'

或者為獲得法律上的潔淨，亦應洗濯

（肋 14:8 ﹔ 15:16,18 ），甚至所用的器血

亦不例外（肋 l 1 :32,40 ; 15:5 7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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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期的經師更在此之外加上了許多其他

繁雜的洗禮（谷7:1-5 ）。在耶穌時代的

前後，亦有一種施行於新皈依以民宗教

者的洗禮。

在其他的古老民族歷史上，亦有洗

禮的存在，而這些洗禮與某些神河有著

密切的關係，如巴比倫的幼發拉的，埃

及的尼羅，印度的恆河等，人們都信在

這些神河中沐浴能使人得福、康健及常

生。在中國自古亦有「三日浴兒」的習

俗，通稱「j先三」或「洗兒」禮。總之，

這一切都在表示世界上古今中外的人

類，都有一種認為水是潔淨象徵的傾

向，但這一切洗禮的存在及實施，都與

倫理沒有多大關係，而祇是一種法律

上，象徵性的或心理上的潔淨而已。

2. 若翰的洗禮

若翰的洗禮創新的紀元（谷 1 :2﹔若

1: 31 ），它不是舊約法律洗禮的延續，
也與當時新皈依教徒的洗禮不同，因為

它是準備默西亞選民的洗禮，是真正使

人作補贖及獲得罪赦的洗禮（路 l : 17; 

瑪 3: 11 ），是內在的革心的洗禮，是使

人有實際行動的洗禮（路3:10-14 ）。舊

約對若翰這種新的洗禮已有所預言（依

1:6：，則 36:25﹔匣 13: 1 ﹔詠 51:9 ），聖
教會視若翰的洗禮是聖洗聖事的先聲及

準備，所不同者，祇在於教會的聖洗是

因聖神及水而使人重生（宗 8: 38 ’”, 
10:47﹔谷 l :8﹔宗 l :5 ; 1 1:6 ：，見 2:38 ﹔

19:2-7) 

3. 新約的洗禮

3.1 它的建立

耶穌自己以領受若翰的洗禮而揭開

他傳教生活的序幕，四大聖史都十分重

視這一段事蹟，都將它筆之於福音（ :E！馬

3:13-17﹔谷 1 :9-11 ﹔路 3:21 等﹔若 1:
凹凸4 ）。耶穌因此而「完成全義」（瑪

3: 15 ），意思是耶穌扮演「上主僕人」的

腳色，承擔起普世人類的罪惡（路2:21-

39﹔迦4:4 ）﹔故此他的受洗與苦難聖死

666 

九畫

是分不聞的，他甚至稱他的苦難就是他

的洗禮（谷 10:38﹔路口：50 ）。耶穌受

洗後天開了，天主聖神降在他的頭上，

天主聖父白天上隆重的向世人公佈他就

是天主聖子，是默西亞救主（若 1 :33 ）。

聖教會自古以來相信耶穌藉他的洗禮，

同水的接觸而賜與水一種神力﹔也就是

說耶穌在那一刻建定了聖洗聖事。雖然

它的實施是在耶穌因著自己的苦難聖死

及復活，而獲得全部的絕對勝利之後，

那時宗徒們才正式以天主聖三的名號，

來付施聖洗聖事。宗2:38 ﹔ 8: 16; 10:48 ; 
19:5 載有「以耶穌基督之名而付洗」的

事，這並不是說與前者之方式不同，而

祇是為別與當時若翰的洗禮方式。耶穌

復活後以他的全權（天上的，地下的）

正式命令宗徒們往訓萬民，給他們付洗

（瑪 28:1820 ）。谷 16:15,16 ，更清楚

的指出信德及受洗是人類得救的不二法

鬥（參見若 3:5﹔伯前 3:20,21 ），宗徒
們也的確照耶穌的吩咐作了，給那些信

他們道理的人付了聖洗（宗2:37-41; 8: 

12，日，35 38 ; 9:10-18; 10:44 48等）。

3.2 洗禮的效果

它是「天主的工程」’是天主聖三
的作為（弗 5:26﹔格前 12:13 ），所以能

赦免人的罪過（宗 2:38 ﹔ 10:43﹔羅 8: 1 ; 
格前 6: 9-11 ，哥 2: 13 ：，鐸 3:5﹔希 10:

22 ）。但它並不是一種魔術的作用，因

為領受它的主要條件是洗心革面（宗 2:

38 ; 3: 19; 5:31 ; 11: 18; 17:30 ; 22: 16; 
26:20 ），是信任耶穌及他的道理（谷16:

16﹔宗 2:41 ﹔ 4:4 ﹔ 8:6 ﹔ 10:43 ﹔ 16:31:

18:8﹔羅 10:8 10 ：，迦 3:26﹔弗 4:5 ）。

因著它人可以參與耶穌聖死（入水）及

復活（出水）的奧蹟（羅 6:3-11 ﹔哥 2:

12,20 ﹔ 3:9 ），得享新的生命（羅 6:4:

哥 3:1-15﹔格前 10 章﹔格後 3: 18; 4: 

16 ），死於罪惡偏情（羅 6:6﹔弗 4:22-

24：，哥 3:9 ），再不受梅瑟法律的約束
（羅7:6﹔迦2: 19 ），祇為天主而生活（羅

6: 11 ），成為天主的子女（若－ 3:1 ﹔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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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詣，27﹔鐸3:5-7 ），聖神的宮殿（迦4:

5.6﹔羅 5:5 ﹔ 8:9,15.17﹔格後 3:3 ），獲

得聖神的印證（弗 1: 13 ﹔ 4:30﹔羅 4: 1 l ; 
格後 I :21,22 ），作為末日復活的保證

（羅 6:5,8, 11) 
聖洗使人與基督結合（羅 6: 5) 

「穿上基督」（迦 3:27) ，在基督內變成

新人（弗 2: 15 ﹔ 4:24 ：，哥 3: 10 ），完全
屬於基督（格前 I: 13 ﹔ 3:23 ﹔ 15:23﹔迦

3:29 ﹔ 5:24 ），在基督內生活成長（弗2:

5-7﹔哥 3:3﹔斐 3: 10﹔伯前 3:21)

藉著聖洗人參與一個得救的團體
－聖教會，基督的妙體（格前 12:

12,13,27 ：，宗2 ：沛，41,47; 5:14等）。它

猶如割損禮使人屬於天主的百姓（哥 2:

11-13 ），因著它再沒有社會階級的區

別，因為同是一個奧體的不同肢體（迦

3.兒，哥 3: 11 ）。

3.3 聖洗的預像

按新約的指示，聖洗的預像有二﹒

其一是洪水滅世（伯前 3:21 ），其二是

以民過紅海的事蹟（格前 10汀，2 ）。耶

穌肋旁流出的血及水，無疑地也是在暗

示著聖洗及聖體聖事：為此人為進入天

國及享受天國的永福，必須經過聖洗聖

事的大門及藉聖體神糧的滋養（谷 16:

18﹔若 6:53)

3.4 嬰兒的受洗

這是誓反教徒們搶炙人口的辯論題

材，關於這個難題，我們除了答以這是

天主教會自古以來傳統遺教之外，在聖

經上找不出正確清楚的答案。

4. 代死人受洗
保祿在格前 15:29 提及當時有代死

人受洗的風俗，以證復活的存在。但由

聖經的其它部份，我們對這種習慣的來

源及它實施的多寡，毫無所知。聖保祿

本人也僅一次提及它的存在，教父中卻
有金口若望謂瑪爾強（ Marci on ）的弟

子，有代死人受洗的措施，但被迦太基

( Cartago,397 ）大公會議所禁止。

1234 - 1236 

1234 洛德

Rhoda Rhode 

女人名，意謂「玫瑰」’是若望馬

爾谷母親瑪利亞家中的一位青年女僕，

若望馬爾谷就是第二部福音的作者，他

的家在耶京，是當時信友集會祈禱的地

方。當怕多祿自黑落德阿格黎帕的監獄

中，神蹟地脫險後，即來此家叩門。這

位女僕前往開門，一聽是伯多祿的聲
音，竟喜不自禁地忘記了開門，跑回屋

中向聚集的人報告喜訊。眾人皆不相

信，且以為她瘋了，她卻強調己見，結

果實是伯多祿脫險歸來。這是一段十分

具有人情味的記載（宗 12:13-16)

1235 洛多

Rhodes, Rhodus 

島名及城名，位於愛琴海的東南，

與小亞細亞中間只隔以十六公里的海

峽，是一個多山的海島，但有不少的良

港，是以自古以來就是商船的停泊地。

羅馬帝國時代已有一批僑居於此的猶太

人，羅馬參議院並曾致書此島上的長

官，令其善待這批猶太人（加上 1 5 : 

23 ）。保祿在最後一次赴耶京的途中，

亦曾乘船經過此地（宗 21: 1 ）。目前它

是屬於希臘的一個島嶼。

1236 洛士

Rosh 

人名，古望而且雅各伯之于本雅明的

見子，（見創 46:21 ）。此外，在則 38:

2 ; 39: 1 原文兩次有 Rosh 一字。按

Rosh 希伯來文有頭、首腦、領袖等意，

因而有的譯本，譯作：「默舍客和突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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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的最高領袖」（思高譯本即從此說），

但也有些學者，以 Rosh 為一地名，故

將該節經文譯作：「洛士、默舍客和突

巴爾的君王」。但洛士究在什麼地方，

已無從稽考。

1237 洛革耳泉

En Rogel, Fons Rogel 

小泉名，意思謂「漂洗者的水

泉」’是位於猶大及本雅明支派邊界上
的一個水泉（蘇 15:7 ﹔ 18:16 ），在耶京

之東南。當阿貝沙隆造反追擊其父達味

時，約納堂及阿希瑪茲曾藏於此小泉之

旁，等候信息，以救達味（撒上17:7 ）。

阿多尼雅策劃奪達味王位時，亦曾於此

水泉側與其同盟大事飲酒作樂（列上 l : 
9) 

對於它的確實位置，過去學者間的

意見大有出入：有謂在「國王花園」中

者，有謂就是「聖母泉」者，近來學者

大都謂它就是現在所稱的「約伯泉」（ Bir

Eyub ）。此約伯泉位於克德龍山谷之中

間，在教斐耳（ Ophel ）之西南，及克

德龍、提洛培雍（ Tyropeion ）及辣巴彼

( el-Rababi) （即革厄納或本希農）三個

山谷的交界處。

1238 洞穴、山洞

Cave, Caverna 

聖經上之論洞穴，多在歷史書上，

洞穴主要的用途是來作墳墓、避難所及

居住之用。作墳墓之山洞，多在人們居

處的附近﹔作為避難所的山洞，則在偏

僻無人的地帶。谷木蘭山洞可能為聖地

最著名者，雖然它的時代較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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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聖地的洞穴

巴力斯坦的地形多石灰石山崗丘

嶺，故此亦有很多天然的或人為的洞

穴。遠在舊石器時代（公元前一萬年左

右），即有人居住在這些洞穴中，因

此，它們對於研究聖地，以及以民以前

民族的歷史、文化、宗教、人種等等問

題，有著莫大的關係。考古學者己對納

吐夫（ W. Natuf) 、阿布（ T. Abu ）、瑪

塔爾（ Matar ）及木卡辣（ W. Mugarah) 
等洞穴，作過詳細的考察。

2 舊約中的洞穴

遠在聖祖時代，即有羅特逃避五城

的災難，同兩個女兒逃往山中住在洞穴

內（創刊：30 ）。亞巴郎在赫貝龍由赫特

人手中買下了洞穴，作為撤辣、自己及
其後代的葬身瑩地（創 23 夕， l 1-16,19; 

25:9 ; 49:30,31; 50:13 ）。五王聯軍初

為若蘇厄戰敗後，逃入基貝紅的瑪刻達

山洞裡。若蘇厄擒獲五王，將之殺掉

後，投入洞中，並用大石塞住洞口（蘇

10:16-27 ）。民長時代，米德揚人七年

之久迫害以民，百姓只有逃入自然或人

為的山洞和地洞中避難（民6:2 ）。後在

撒烏耳時代，同樣進入山洞，躲避培肋

舍特人的攻擊（撒上 13:6 ）﹔遠味亦然

（撒上 22: 1 ）。阿哈布王的管家教巴狄

雅，將上主的一百先知，藏在加爾默耳

山洞中，以免遭依則貝耳后的殺害。厄

里亞先知為逃避依則貝耳后的殺害，也

曾逃到屬勒布山，藏在一山洞中（列上

18:4,13 ﹔ 19:9 ）。先知書上及詩體部份

亦多次提及山洞或洞穴，但大都是用來

作為隱藏及躲避的象徵（約 30:6 ﹔ 37:8;

38:40﹔詠 10: 9﹔歌 2: 14 ﹔ 4:8﹔依 2:

”，21 ，耶 7: 1 l ﹔ 49:16 等處）

3. 新約中的山洞

猶如在舊約一樣，洞穴是埋葬死人

的理想地方（若 l I :38 ），是避身處（希

11 :38﹔默6: 15 ）。耶穌驅逐聖殿商人時

曾怒言：「你們竟把它（聖殿）做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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賊窩」（註：原文作賊洞）（瑪21: 13 ：，谷

11: 17﹔路 19:46 ）。耶穌在上邊引證了

耶 7:1 l 之言（亦見依 5:67 ）。可見在舊

約及新約時代的強盜惡霸，大都居於山

洞中。

見 2319 墳墓。

1239 流徙

Deportation, Transmigratio 
見 456 充軍。

1240 洪水

Flood, Diluvium 

洪水滅世的傳說，除了聖經之外，

在世界上許多民族中亦有所記載，是天

主針對人類的敗壞，一風化的腐敗，

淫亂，放縱，輕視生命，不敬天主，而

施的懲罰（創 6:2,4,11,13 ）。在這個白

天主創造天地之後的人類最大災難中，

除了少數的人幸免於難外，其他一切的
生靈都盡形喪亡，而這少數的幾人，就

是現在人類的始祖，因此，洪水之災，

顯著地將人類的歷史切成二段﹔洪水之

後可謂人類的再生階段。

1. 舊約的記載

因為當時人類的罪大惡極是普遍的

（諾厄之家除外）（創6:5,8,9,12 ），深入

人心的（ 6:5 ）繼續不斷的（ 6:5 ），所以

天主決定要將人類毀滅（ 6:6-7 ）。於是

天主命諾厄造一方舟，不是為航行，而

是為漂浮於水面，以自救及救飛禽走獸

及爬蟲之用。諾厄及其家人共八口，進

入方舟。洪水開始在地上氾濫，竟將最

高的山嶺淹沒（創 7:1-20 ）。五個月之

後，方舟降在阿辣辣特山頂上，當最後

放出的一隻鴿子口螂橄欖青枝飛回來

時，諾厄又等了七天，乃出離方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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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12 ），祭班上主（創 8:209:17),

中悅了上主，上主遂許下不再以洪水罰

人（創 8:21; 9:11-17 ）令諾厄一家八口

滋生繁殖，並特別嚴禁他們殺人（創 9:

1-7,12-17 ）。試讀這篇有關洪水滅世的

聖經敘事文，我們很容易發現一些重複

的地方，甚致好似互相矛盾。比如進入

方舟的動物的對數（一對、七對），洪

水的期限（四十至一百五十，六十一及

三百六十五天不等）。這種差異，顯然

是由兩個或多個不同文件的組合而來。

學者們大都謂原來有兩種主要文件，即

雅威卷及司祭卷，作者祇是將二者以古

東方的習慣湊合起來，不管是否兩者有

不有不合及矛盾的地方。由這兩種文件

的存在，我們可以斷定洪水的傳說，是

遠比聖經成文記載古老的多。

2. 新約中關於洪水的引證

耶穌自己曾謂這洪水之吏的嚴重及

普遍性，並將之與世界末日的大災難相

比，作為對照 0馬 24:38-39﹔見路 17:

26-27 ）。伯多旅更清楚地指出洪水之

災是遍及全球的，且暗示當時許多人在

臨終時，當回頭認罪而得救（伯後 3:5

7,10,13 ）。由此可見聖經 新、舊約

一主張洪水曾將全人類及整個世界滅

絕，也正因此，全聖教會的傳統說法與

聖經是一致的。

在十六世紀中葉，人們發現其他許
多民族亦都有洪水的傳說。及至聖經批

判學的進步，開始懷疑聖經的記載，而

倡導洪水之為息，對人類及世界來說，

祇是局部性的：而且主張這一學說的人

日漸增多。至十九世紀末葉，大半的聖
經學者都主張這一說。

這些人，以為自科學的觀點來看，

全部地理性的洪水是不可能的，蓋額非

爾士（ Everest ）山峰高達八千八百八十
二公尺，為將這世界最高的山峰淹沒，

需要有自水平之上九公里的水，而四十

天的雨水絕不會有如此多﹔何況全球一

致下雨亦事非可能，蓋雨水之降，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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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溫層的不調和所致。並且將全球各種

動物，每種至少一對，集於方舟亦非可

能。如何能聚集遠處地極的動物於一方

舟？有許多動物祇能在一定的氣候下生

活，又它們在方舟內一年之久，吃什
麼，有誰來照料牠們等等的不可解答的

難題，不一而足。於是學者們說，文字

的過於誇張是東方人的習氣，在聖經上

亦屢見不鮮，例如：申 2:25 「我要使天

下萬民在你面前驚慌害怕」與創6:7有同

樣之意義，即是指某一地區的人民而

言，這由申 11 :25 可得到證實：「上主

將害怕和畏懼你們的心情，散佈在你們

所要踏進的地面。」又如在創 4 1 : 

抖，57 ：「遍地都發生了飢荒」’「天下
的人都來到埃及購買食糧」’所說的

「遍地」或「各地」及「天下」並不是指

全球，而是指埃及的四周地域而言。在

新約中亦然，宗2:5 ：「那時，居住在耶
路撒冷的，有從天下各國來的猶太

人」。所以創7: 18 21 「消誠天下一切有
生氣的血肉﹔凡地上所有的都要滅

亡．．．．．．天下的高山．．．．．．」都應作如此解

釋：即只住過人的地球表面，人跡可到

的最高峰﹔住過人的地面上所有的全部

生物動物。以科學為依據的學者們亦基

於上述理由，完全否認除了諾厄一家八

口之外，整個人類都遭受了滅頂之禍﹔

除非承認，洪水是發生在很古很古的時

代，當時世界的人類還祇是一小撮，還

沒有分佈於全世界上。但仍這是一個無

法解答的難題，這些學者多以地質學、

考古學及物理學為依據。

3. 聖經以外有關洪水的傳說

洪水的傳說，舉世全球的民族幾乎

都有，就連至今學者們所公認的無洪水

傳說的非洲和澳洲黑人的理論，目前亦

被推翻，因為至少在澳洲、新基尼及坡

里內西亞的黑人中，及在東非洲和南剛

果並南非洲的黑人部落中，是一定有洪

水傳說的，這些傳說大都肯定洪水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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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全人類。傳說中最主要者當然因著種

種原因，要首推美素不達米亞的數個不

同的古老文件。這些文件的記載與聖經

的敘述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其主要不同

點在於多神教及唯一神教的分歧上，故

此有些學者謂聖經洪水的記載，不過是

消除這些文件上多神痕跡之後的翻版，

但我們則以為兩者之間的相似點，應以

二者都來自更古老的共同傳說而然。其

次在南北及中美洲的一百二十多個土著

部落中，沒有一個部落沒有洪水滅世的

傳說的，在這大災難中祇有→人、三人

或八人不等，得以逃往高山而獲救。印

度及整個歐洲有相同的傳說，中國有禹

王治水之說，古代的鑼鑼族亦有與聖經

十分近似的說法，蒙古人更傳說他們的

廣大沙漠地帶，是由古代的洪水所造成

者。而這些代表全人類的傳說的共同點

有：

3.1 洪水非來自自然因素，而是上天

打發來的災難。

3.2 全地面都被淹沒，獲救的人很
少，是神自己預告給這幾個獲救

的人。洪水之將來。自救的方法

則不一，諸如有登高山頂，乘方

舟、獨木舟、木筱，甚至木幹者

不等。

3.3 洪水之後的人類，皆來自這少數

得免於難的人，普通是夫婦一

對。

3.4 報告洪水之災已過消息者常是一

種飛禽：鴿子、烏鴉、燕子、雄

雞、斑鳩等，甚至在英屬基阿那

的土人，認為是口關玉米穗的小

鼠。

• 3.5 洪水之患的宗教倫理動機，普通

說來都比巴比倫者為高尚，不少

可以同聖經所載的比美，雖然也

有些是低級的。

3.6 造成洪水的因素，有的是傾盆大

雨，有的是海嘯，或三者兼有。

3.7 若傳說中是大形的方舟，則提及



Jt宣

動物及植物種茵的進入方舟﹔不

然，如木幹或獨木舟時，則無從

提及。
基於上述的這些有關人類學的新常

讀支新發現，目前一些學者，正開始有

待客經學家們的兩個通見推翻的傾向。

這兩種通見是，其一創世紀的洪水之說

毫巴比倫傳說的翻版﹔其二是聖經的記

載，是源於一個局部性的水災，這個水

支祇將一區的少數生靈滅絕，蓋雖然聖

經與巴比倫的洪水記載表面上有很多的

相似處，但骨子裡卻由於宗教觀念之不

司一一唯一神教及多神教之別 有著

天淵之分。相反地，聖經的傳說與世界

其他原始及未開化的民族的傳說比較相

似之處，更為顯著及其刻，因為巴比倫

的傳統已是進化的，不純粹的，人為及

富於幻想的，也正因此，聖經的記載是

屬於更古老更純粹及高尚的傳說，也是

更完善地被保留至今的。

這種新的傾向，雖較符合於聖經的

記載，但的有其不少難以解決的困難

在，格外是人種學及地質學方面的困

難。因此，時至今日，任何人仍可以自

由選擇一種視為更合理的學說。不過，

聖經上的倫理教訓是不變的，是一切學

者所公認的，就是：個人犯罪，個人受

罰，而若團體犯罪，則天主用團體的方

式來懲罰犯罪的人類。

1241 活水

Living water, Aqua viva 
見 272 水。

1242 玻璃

Glass, Vitrum 

玻璃與水晶石有別：前者是人用特

1241 - 1244 

別沙粒和其他原料所製成的，後者原屬

於礦物的玉石。

在舊約中玻漓只見載於約 28: 17 ' 

該處譯作琉璃：在新約只見於默 4:6 ﹔

15:2 ﹔ 21:18-21 。仆里尼約 （ Hist Nat. 

XX XVI 詞， 191. ）說，玻璃是由排尼基

人發明的，可是按最近考古學家的研

究，發明並製玻璃的人乃是埃及人。由

他們那裡，亞述、巴比倫、排尼基、希

臘人等，使學會了玻璃的製造法。當排

尼基附屬羅馬政權後，羅馬人不但在敘

利亞，而且也在排尼基和加里肋亞恢復

了製造玻璃的工業。也許由於這事實，

仆里尼約把這工業的創設，歸功於古來

的排尼基人。
兒 430 玉石。

1243 珍珠

Pearl, Margarita 

原是一種裝飾用的寶石，但在不同

譯本上卻以不同的方式出現。僅以思高

譯本主主例，有下述的意義：珠鏈（歌 l : 

10 ），金環（錶25: 12 ）。在新約則一律

被譯作珍珠或珠寶（瑪 7:6 ﹔ 13 :45-46 ; 

弟前2:8﹔默 17:4 ﹔ 18: 12, 16 ﹔ 21:21 ）。

見 430 玉石。

1244 盾牌

Shield, Clypeus 

因古時製造盾牌的材料不堅，故無

一保存至今，只在壁畫及圖案上，可以

見到它的原來形狀。埃及人所用的盾牌

是上圓下方，而亞述人所用的則適得其

皮，上方下圓。
聖經上所提之盾牌有兩種：一種較

小，呈圓形或精圓形（撒上 17:7,41 ﹔列

671 



1245 

上 10: 17﹔編下 9: 15 等）﹔一種較大，
呈長方形，是為劇烈戰爭或搏鬥之用。

此種有時包以金屬，作為慶典或閱兵之

用（列上 10:16-17﹔編下 9:15 16 ）。普

通是以木材或蘆葦製成，外包以皮革，

再傳以泊質（依 21:5 ）。顯貴的人物，

隨身帶有持盾的人（撒上 17:7,41 ）。盾

牌在聖經上，常用以表示天主對受造物

加以保護的象徵（創 1 5 : I ; 詠 I 8: 

31 ，而﹔ 84: 10﹔弗 6: 16 ）。
見 915 武器、 203 天主的全副武裝。

1245 祈禱、禱告

Prayer, Oratio 

聖經上關於祈禱的記載，可說處處

皆是。這也不必奇怪，因為聖經本身就

是一本天書，它的主要宗旨，是闡述人

與天主彼此往來的關係，使人閱讀之下

而獲禪益﹔而祈禱正是人與天主親切往
來，密切聯合的主要方式。為了使讀者

更易瞭解聖經論祈禱的道理起見，我們

將它有系統地簡介如下：

1. 「祈禱」的字意
在舊約原文上共有兩個名詞來代表

「祈禱」﹒其一是指公開作禮儀時的或
私人的祈禱，誦念的或歌詠的禱詞，諸

如詠 17 ﹔ 86 ﹔ 90 ﹔ 102 ﹔ 142 各篇的標題

字句即是﹔其二是以「燒的香煙」（則 8:

11 ）的倍意來表示人的「祈禱」的名詞，
意謂著祈禱猶如祭租的香煙上達於主。

在新約中的希臘文用以指示祈禱的名詞

來自「許顯」一詞。但是除上述三個名

詞之外，聖經上間接表示祈禱的名詞或

動詞卻非常之多，諸如祈求、懇求、哀

禱、呼求及呼喚（上主的名字），涕

泣、歎息、讚美、祝福、稱讚、歡呼、

歌頌等皆是。

2 祈禱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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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所敬禮的是唯一的真神天主，

故他們祈禱的對象也是唯一的。祇就這

一點以民的祈禱已與其他多神教的敬禮

大異其趣。以民自知己身的渺小無能，

以及上主天主的偉大全能、全知、及全
善，故此由心靈的深處，自覺需要上主

的保護及照顱，於是祈求禱告之情油然

而生。同時，基於他們是天主特選的民

族，是同天主立有特殊盟約的民族，故

此他們的祈禱是堅信不移的。恐怕歷史

上向來沒有任何民族的祈禱，能如他們

的祈禱，具有如此大的信心（詠曰：4﹔

27:10 ﹔ 46:2-4等）。聖經上雖然自初就
記載了亞當與天主的往來，厄諾士的呼

號上主的名字（創 4:26 ），加音、亞伯

爾及諾厄的祭獻（創 4:2-4 ﹔ 8:20 ），這

些雖然可以被視為祈禱，但真正祈禱的

實例，卻始自亞巴郎代索多瑪及哈摩辣

二城的祈禱（創 18:16-32 ）。後來在聖

經上這種為人的代禱及為自己的祈求，

連續不斷直至耶穌親自來臨，以他的善

言及美表，訓導我們切實作祈禱的途徑

及問路。

3. 祈禱的種類

教會中最崇高的祭獻及最完善的祈

禱是彌撒大禮，彌撒中的祈禱含有四種

意向：即欽崇，感謝，懺悔，求恩﹔而

這四種意向的祈禱方式或種類，我們都

可以清楚地見於聖經中：

3.1 欽崇的祈禱

它是祇可以向天主舉行的敬禮（見

條文）。這種祈禱格外見於聖詠，如詠

24’”，呵，97 等。它是天上朝拜的回聲
（依 6:3 ），也是我們將來在天上舉行朝

拜敬禮的預演（默 7: 12; 1 1:17-19; 15: 

3,4 ﹔ 16:5-7 ﹔ 19:1-8 ）。

3.2 感謝的祈禱

這種向天主表示知恩的祈禱，在新

舊約中屢見不鮮，比如梅瑟（出 l 5: 1-

18 ），亞納（撒上 2:1-10 ），達味（撤

下22 ），多俾亞（多 13:1-13 ），友弟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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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友 16:2-21 ），聖詠的作者（詠 18 ﹔ 21 ; 

“-68 ; 107 ; l 18; 124 等篇），聖母瑪
利亞（路 I :45-56 ）及區加利亞（路 I :68-

79 ）等的祈禱就是。

3.3 懺悔的祈禱

是向天主表示謙誠認罪的祈禱，以

求天主赦免己罪，比如達味（詠 51) , 

一些聖詠的作者（詠 6﹔ 32 ﹔ 38 ﹔ 102 ﹔

143 ）以及稅吏（路 18:13 ）等人的祈禱
就是。

3.4 求恩的祈禱

是向天主祈求恩寵的祈禱，聖經上

這類祈稽的實例典型，多過其他任何方

式的祈禱（見創18:16-33 ﹔ 32:10-13﹔出

32:11-14,31,32﹔戶 14: 13－凹，申 9:26-

29 ; 33 :7 1 l，約 5:8 ﹔ 8:5 ﹔ 11:13-19 ﹔

19: 7 等﹔耶 10:23-25 ﹔ 14:7-9,19-22
等）。不可否認的是舊約時代的以民，

在他們對於神性生命的事實還沒有真切

的瞭解，及對來世的生命，還沒有清楚

的認識的時代，他們所求的恩典，大都

偏重於現世物質的範圍，比如長壽，子

女眾多，財產豐富以及免除痛苦疾病，

災禍不幸等。相反的，在新約時代，基

於耶穌的教訓及美表，祈求的對象則漸

漸重於神性的恩惠（見瑪6:9 13﹔路 l 1: 

2-4) 

4. 祈禱的重要

雖然天主是創造及掌管萬物的主

宰，他自會照顧世間一切生靈，賜給他

們當需之恩﹔但是聖經上，格外在新約

上，仍然改故不倦勸勉人，提醒人祈禱

的重要（智8:21 ）。為獲得天主的恩賜祇

有祈求一途：「你們求，必要給你們：

你們找，必要找著，你們敲，必要給你

們開」（路 l 1:9-13 ）﹔「醒竊祈禱吧，免

陷於誘惑」（瑪26:41 ），「人應當時常祈

禱，不要灰心」（路 18: 1 ﹔ 21:36 ）。在宗

徒們中，尤其聖保祿，追隨耶穌的教

訓卜力勸當時的信友要恆心不懈地祈禱

（斐 4:6：，哥 4:2﹔羅 12: 12 ），並謂這是

耶穌基督的意旨（得前 5:16-18)

5. 祈禱的效果

1245 

世界上恐怕沒有任何民族比以民對

祈禱更有信心，他們深知他們的上主天

主是有求必應的（耶 29:12-14 ），他們

的祈禱直接上達於天（編下30:27﹔多 3:

16 ），猶如焚燒的香煙（詠 88:3 ﹔ 141:

2 ）。耶穌自己也不斷地這樣教訓了他

同時代的猶太人 0馬 7:7-8﹔見路 l 1: 1-

13﹔瑪 18:19,21:22 ）﹔尤以耶穌的聖名

所作的祈禱更是特別有效（若 14：日， 14;

15 汀，而， 16:23-26 等）。但有時祈禱卻

能因人的過失（見耶 7: 16 ; l 1: 14 ; 14: 
11-12 ），或因天主特別的措施（瑪 26:

39-44 等）而沒有獲得其應有的效果。

6. 祈禱的條件

為使我們的祈鑄獲得效果，首先應

具有信德，因為「沒有信德，是不可能

中悅天主的」’故此應「切信他（天主）

對尋求他的人是賞報者」（希 1 1:6 ），祇

要有信德就可獲得一切所求（~馬 21 :22 ; 

見創32:10-13 ﹔ 48: 15﹔詠23:4-5 等）。

謙遜的心情及態度也是絕對重要的（矮

8:34﹔雅 4:6﹔伯前 5:5 ），更要意向純

正，心地正宜，行為良善，因為「上主

遠離惡人，卻俯聽義人的祈禱」（第 15:

29﹔參見錢 28:9﹔依 1:15﹔若 9:31)
同時也要具有頤承天意的心情，這一祈

禱的條件格外見於耶穌的教訓及美表

（瑪 26:39,46﹔等路 10:21,22﹔若 l :51 ; 
4:34 ﹔ 8:29﹔希 5:7 8 ）﹔最後要恆心不

懈地祈禱，才可獲得上主的恩惠。聖經

上這樣祈層的表率不勝枚舉（見創 16:6 ﹔

撒上 7:8﹔厄下 l :6﹔友 8:12-17 ）﹔新約
的勸告更比比皆是 (f,億 7:7-1 l ﹔ 15:2 卜

28﹔路 l 1: 1- 18 ：，弗 6: 1 8﹔得前 5: 17 

等）

耶穌更教訓我們祈禱時不可多言：

「略勝明明，如同外邦人一樣」（瑪 6:7 ﹔

見谷 12:40﹔路 20:47 ）﹔更不要效法假

善人的虔誠，立在十字街口祈禱示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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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要在暗處祈橋（瑪 6: 5 ）。稅吏的簡

單、懺悔及謙卑的祈禱態度，應是我們

的表樣（路 18:10-14)

7. 祈禱的時間及地方
以民慣於祈禱的時間可說是黃昏、

清晨及中午（詠55: 18﹔達 6: 11 ）。聖經

上亦清楚地提及到第六時辰及第九時辰

（約下午三點）的祈禱以及早禱（宗 10:

9 ; 3: 1 ﹔詠 88: 14﹔友 12:5﹔智 16:28
等）。聖教會根據「我一日要讚美你七

次」（詠 l 19: 164 ）的說法，曾將司鐸的

大日課分為七個時辰。

祈禱的地方，雖然在任何地方都可

以祈禱，因為天主原無所不在﹔但是按

照以民的傳統，則是聖而且時代的宗教盛

地，以及後來的聖幕所在地，尤其後來

的撒羅滿聖殿，是祈禱的理想處所，因

為它們是天主特別親臨的地方（列上 8:

12-13﹔依 56:7﹔加上7:37 ）。耶穌也強

調「我的殿字，應稱為祈禱之所」（瑪21:

13﹔谷 l 1: 17﹔路 19:46 ），是大家緊集

祈禱的地方（路 1: 10 ; 8: 10﹔宗2：俑， 3:

1 ）。除了聖殿之外，樓頂涼臺，或樓

上房間，為更適宜（列上 17:19-23﹔達

6:1 l ﹔宗 10:9 等），因為比較清靜。耶

穌也說：「當你祈禱時，要進入你的內

室，關上門，向你在暗中之父祈禱」

（瑪 6:5-6；見格前 7:5)

最後，若能以守齋、補贖（友 4:8

15 ; 9: 1 ﹔巴 1: 5 ﹔厄下 l :4﹔瑪 17:21 ﹔
谷 9:29﹔宗 14:23 ）及哀矜（多 12:8﹔宗

10:4 ）作祈禱的陪襯，就更能中悅天主

的心，而獲得所求。

1246 科厄

Coa 

列上 10:28 之原文本作「撒羅滿所

養的馬，都是從埃及運來的。國玉的一

批（即科厄）商人．．．．．．」。但是有些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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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卻以埃及是慕茲黎之誤，「一批」

是「科厄」地方名之誤。近代學者多將

原文略事修改，思高譯本亦然（見編下

I: 16 ）。蓋科厄一名亦見於則 23:23

（註：思高譯本譯作科亞），它在巴力

斯坦北部。同時在亞述文件上亦有這一

城名的記載。科厄位於卡帕多細雅地區

的海岸上，距其北方的慕茲黎不遠。此

二城的特產是馬匹，格外，以白色馬為

最著稱。撤羅滿曾與此二城交易，買入

大批的馬，為自己的軍隊用，並為供給

他鄰近的國家之需，如敘利亞、埃及及

赫特人等，而從中取利。

1247 科爾班﹝獻儀l

是指獻與天主或聖殿的祭品及獻儀

而言。在初期的聖經著作中多有此種意

義（肋 39 次，戶 38 次及則 20:28 ﹔ 40:

43 ）。後期的猶太人，為逃避對父母盡
孝或救濟的天職，竟多次將財產當「科

爾班」獻與聖殿，而再不能用為塵世的

用途（谷 7:8 13 ）。這是一種同法利塞

黨人勾通而成詭秘作法，二者狼狠~

奸，投機取巧，逃避孝順的責任，故大

受耶穌的責斥。

1248 科辣黑

Korah,Core 

人名，意思是「禿頭」

(1) 是厄撒烏的兒子，厄東地區的族

長（創 36:5,15,18﹔編上 l :35) ' 

另有一說謂科辣黑是厄里法次的

兒子，厄撤鳥的孫子（創 3 6: 
I 6 ）﹔但這可能是為後人所加

者，因為其他聖經數處都未曾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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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厄里法次有子名科辣黑者（創

36: 11 12﹔編上 l :36) 

(2) 編上 2:43 亦有名科辣黑者，是赫

貝龍的兒子，屬加肋布家族。

(3) 肋末人，是依茲哈爾之子，與梅

瑟及亞郎是堂兄弟（出 6 : 

悶，20，剖，24﹔戶 16: I ），曾聯合

同黨作亂，相反梅瑟及亞郎，而

受天主的顯罰。地裂開口，將他

及亂黨人員一併吞滅（戶 16 章﹔

26: 11 ﹔德 45:22 23) 

1249 科爾乃略
Cornelius 

在教會史上，是第一個由外教回頭

領洗入教的人，他是意大利營的百夫

長，駐守凱撒勒雅，雖未受割損禮，卻

是敬畏惟一真天主的人，又慷慨好施。
一日正在祈禱時，上主的天使發顯給

他，謂天主聽了他的祈禱，令他差人去

請伯多祿來。在約培的伯多祿亦在異像

中接受了天主的指示，藉著令他吃食走

獸、爬蟲、飛鳥等不潔動物的命令，使

他知道應接受外教人領洗入教。於是怕

多祿同差來的人前赴凱撒勒雅。科爾乃

略及其全家乃得領洗信奉基督（宗

10 ）。此後聖經上再未提到科爾乃略百

夫長的事跡。聖熱羅尼莫主張科氏是凱

撒勒雅教會的創始人，另有傳說謂他在

米息雅（ Misia ）任斯刻仆息斯城

( Skepsis ）的主教。

聖經上所述說的這一段史事，對教

會的傳教政策有著莫大的關係，蓋宗徒

們自始祇向猶太人宣傳福音﹔但由於科

爾乃略的回頭入教，開了教外人歸化基
督的先聲，基本地改變了宗徒們的態度

及政策，而這種改變是天主所願意的，

親自指示的，故此伯多祿回耶京後，乃

大事宣傳，未受割損的人，亦有接受福

1249 - 1252 

音的權利（宗 11: I 18) 

1250 突明

Thummim 
兒 1503 烏援和突明。

1251 突巴耳
Tubal Thubal 

人名，有「生產」或「出品」之意。

是耶斐特的子孫之一，創 10:2：，編上 I:

5 ），突巴耳民族部落的創始人，多次

與默舍客及雅汪民族相提並論（依 66:

19﹔則27: 13 ; 32:26 ; 38:2,3; 39: I ﹔編
上 I :5 ），可能是因皆屬耶斐特後代的緣

故。曾與提洛人通商，販賣奴牌、銅器

（則27: 13 ﹔ 32:26 ）。它的首領哥格，是

上主百姓的敵對（則 38:2,3 ﹔ 39: I ）。

他們所居住的地方，按 般學者的推

斷，應在黑海的南岸。

見 2497 默舍客。

1252 突巴耳加音

Tubalcain 

人名，是拉默客由漆拉所生的兒

子，其姊妹名叫納阿瑪，「他是製造各

種銅鐵器真的匠人」（創4:22 ）。聖經如

此記載他的目的不外是在指出，人額在

當時的社會文明上，往前邁進了一大

步。突巴耳的意思是「製造」，而加音

的意思也是「製造」’二者之意既同，

學者們乃懷疑到這個由兩詞構成的人

名，是否是原來的真名。有的學者則謂

突巳耳是原名，加音是後人附帶加上

的，用以強調及解釋前者。

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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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24:7記載：天主與以民立約之

前，梅瑟曾先把約書念給百姓聽。又列

下23:2稱上主殿內所發現的法律書為約

書。出24:7所稱的約書依據上下文，無

疑指出 20:22-23: 19 一段記述﹔但列下

23:2所稱約書，據不少經學家，根據上

下文，認為是申命紀，或申命紀的一部

份。是以本條所謂約書，只限出24:7所

提之約害。就該段內容來說，可稱之為

法律集成。所提及的法律，有有關宗教

性的，有關社會性的，而且大部份可說

是有關社會道德方面的，由以下的分析

即可見一斑﹒ 20:22-26敬禮法﹔ 21:1-11

僕牌法﹔ 21:12-27殺人或傷人賠償法﹔

21 :28-32牲畜傷人賠償法﹔ 21 :33-36傷
害牲畜賠償法﹔ 21:37-22:5 偷竊賠償

法﹔ 22:6-14托管物遺失賠償法﹔ 22: 15-

30 保障人權法﹔ 23: 1-9 維持正義法﹔

23:10 13 守安息年及安息日法， 23: 14-
19舉行慶節法。不過這只是一大略的分

析，嚴格的說，在這約書內，並沒有一

邏輯的分析，如22: 15-30論保障人權，

但 19節也兼論及敬禮唯一天主， 28-30

節又論及獻祭法。總之，由以上的分

析可清楚看出，這約書的內容可稱為

法律集，而且是有關宗教方面的，及

關於社會道德方面的：前者含有敬禮

法，後者含有刑法 （ Lex Poenalis ） 在

內。

從文體來說，有命令式：消極一方

面，你們不可．．．．．．如20:23,25 ﹔ 23:1-3;

積極一方面，你應．．．．．．，如 2 3 : 

10 司 1 I, 14 ﹔ 21:12,28﹔不過大多數是古時

立法所慣用的假設說法，即假使或如

果．．．．．．就．．．．．，如 21:2, 7, I 8，泣，日， 37 ﹔

22:6,9，日， 15 ﹔ 23:4,5 。這一文體在申內

更是屢見不鮮，參閱申7: 12 ; 11: 13 ; 13: 

7 司 13 ﹔ 15:7 ：‘ 17:2,8 ﹔ 21: 1, 18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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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3,22 ; 24: 1; 25: 1; 28: 1, 15 。

關於這約書最大的難題，是有關作

者的問題，其次即約書在聖經內原屬於

何處。首先關於作者的問題，由於本書

內所記述的，大都是針對定居的生活：

有家室（ 22:6 ），有葡萄園（ 22:4 ）﹔提

及田地和莊檬（ 22: 5 ），提及年尾收成
節（ 23: 16 ）等，不似當時在曠野所度的

遊牧生活。是以自上一世紀以來，有不

少學者，尤其唯理派學者，認為約書非

出自梅瑟的手筆，自然也非梅瑟時代，
而當是較後的作品。有的學者竟以為是

公元前第九或第八甚至第七世紀的作
口
口口 u

不過另有學者如拉岡熱（Lagrange) ' 

海尼市（ Heinisch ）等，認為約書，大體

說，當出於梅瑟，雖然在這約書內多次

提及有關農業生活，因為不可不知希伯

來人很早就有對農業的知識，參閱創4:

2 ﹔ 9:20 。再者，早在梅瑟以前已有了極

聞名的哈慕辣彼（ Hammurabi ）碑文（約

在公元前十九至十八世紀），甚致竟有

人以為約書或抄襲哈氏碑文，或是哈氏

碑文的譯文，這類說法無疑是言過其

實。不過，由於以民的祖先亞巴郎原來

自烏爾加色丁地方，對巴比倫文化代代
相傳，梅瑟著約書受了哈氏的影響則可

說是甚為合理（如約書內的報復律 （／ex

talionis ）為古近東極普遍的法律）。再

者，所謂梅瑟},?g約書的作者，並非說，

今日出所載之約書，字字句句真出自梅

瑟手筆，其中不少定為後人所增添修

改。另一方面由於約書內，未提及君

王，未提及聖殿（ 23: 19所提聖殿乃廣意
的說法，指敬禮天主的地方，並非指狹

意的耶京的聖殿），而且也未提及如申

12:4-16 唯一敬禮天主的地方，故今日

一般經學家認為今日聖經內的約書，應

成書於公元前十一世紀前後，也即民長

時代。

就第二問題，是否約書原來即為作

者置於此處。對這一問題，今日的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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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都認為，約書，原非屬於此處。不

過，在出24章記述天主與以民立西乃盟

駒，這盟約中心思想，及天主向以民頒

十誠，是以後人乃以這約書為十誠的最

好詮釋，乃將約書置於天主向以民頒十

誠的經文內，即在天主向以民宣佈十誡

(20:1-26 ），以及天主與以民立約（ 24: 

1-11 ）之間。
見 l 177 哈慕辣彼。

1254 約櫃﹝贖罪蓋i
Ark of the Covenant, An:沼 Foederis

[Propitiatory, Propifi甸的1rium]

約櫃在聖經上的名字很多，如約

櫃’上主的約櫃，天主的約櫃，以民天

主的約櫃，結約之櫃，上主的結約之

櫃’天主的結約之櫃，神聖的約櫃等

等。它的構造見出25:10-22 ，是用皂萊

木製造的櫃子，長二肘半，寬高各一肘

芋，亦即長一百一十二點五公分，寬、

高各六十七點五公分，裡外包以純金，

周圍讓以金花邊，四面有金環，以便插

入兩隻皂爽木槓，用為抬行。上面的

蓋，名為「贖罪蓋j ’是以純金作的，

在一年一度的贖罪大節日，大司祭可進

入至聖所，以祭過之血灑於此蓋上（肋

16:14 15 ）。兩個革魯賓在蓋上邊面對

面，以翅膀遮蔽著贖罪蓋，以示保護

（出 25: 10-22 ）。申 10: 1-5 ，告訴我們

十誠的石板便是保存在這個約櫃中。

約櫃在聖經上的遭遇，可說始自以

民過約但河（蘇3 ），佔領耶里哥城（蘇

6:6 14 ），安罩在史羅（撒上 3:3 ﹔ 4:

4 ），出征培肋舍特人（撒上耿于 I 0) • 

落入敵手（撒上4:11-12 ），被人當戰利

品，放入自己的神廟中（撒上 5: 1-3) ' 

但因此禍患叢生（撒上 5:4-12 ），被移

至貝特舍默士，但仍艾禍未了（撒上 6:

13-21 ），被置於阿彼納達布家裡（撒上

1254 

6:21-7: 1 ）﹔達味佔領耶京後，見各支

派四分五裂，無團結力，乃將約櫃迎入

聖京，作為團結統一的象徵（列上 3:

15 ）。自此約櫃再度隨以軍出征阿孟人

（撒下 l 1: 11 ），當撒羅滿蓋完聖殿之

後，終將約櫃安放於至聖所中（列上 6:

19 ; 8: 1-9 ）。耶3: 16預言以民在默西亞

時代，將不再為約櫃之喪失而痛哭。按

晚年的記載，加下 2:4-8 ，約櫃被耶肋

米亞放入山洞中，洞口被堵塞，因而失

其蹤跡。但以民復興後，它會再出現默

11: 19 說約櫃被放在天上的聖殿中。

考古學家大致都說，因為聖經上給

我們遺留下來的資料不太詳細，故很難

準確地擬繪它的模型﹔再加上其中有些

是連帶與神學問題有關的材料，或具有

象徵性，故更難描繪。至於它的來源，

雖有些學者將之與中東遊牧民族所攜帶

的木製小祭壇或木箱（至今仍有此俗）

相比，或與古埃及為慶祝太陽神辣遊河

禮儀中的木船，或大木箱相比，但兩者

之間的分別卻很大，不可相提並論﹔尤

其是神學方面的分別，更不可以道里

計。

今試解約櫃的神學問題如下：無疑

地約櫃的象徵性很大，它代表著天主的

親臨，故此它被稱為「坐於革魯賓上的

萬軍的上主」（繳上 4:4﹔撒下 6:2﹔詠

80:2 ）。客納罕人的神像普通是站在獸

背上的，以民既被禁作態像，故祇能以

天主的寶座來顯示天主的親在及他的超

越↑空。坐在寶座上的亞述神像，每逢節

日遊行示眾，好不威風﹔然約櫃所在之

地也是使以民起敬起畏的處所，是天主

顯示傳達自己旨意的地方。它隨軍出

征，顯示天主在以民的神權政體上是以

民惟一的領袖及君王，它也是天主同以

民締結盟約的鐵證。是他揀選了以民，

是他給以民訂立了法律，而這法律的結

晶（十誡），就被存在約櫃中。最初天

主揀選了梅瑟作為以民的領袖，祇有梅

瑟是天主的傳話人（出 20: 19 ）﹔但是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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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也是受死亡法律所支配的人，所以天
主在以民中的親在，應當漸漸與梅瑟的

本身分聞。天主向以民旨意的傳達，亦

應漸次不再經過梅瑟而另謀他途：雲彩

在聖經上雲彩的出現，是天主親在

的象徵（出 13：凹，22 ﹔ 40:34 36﹔戶 8:

15 ; 10: 11, 12 ; 12:5 ; 14: 14 ），榮耀
榮耀與雲彩是很近似的一種象徵’亦表

示天主的親在（肋 9:4-6 ），會幕，是以

民集會的地方，與雲彩及天主的榮耀有

很相同的特徵。但是雲彩或雲柱在以民

甫進聖地之後，即已消失（瑪納亦

然），取而代之的是天主的約櫃。天主

繼續在約櫃上顯現。它後來被隆重地保

存於耶京聖殿中，而這聖殿又是曠野時

代會幕的繼承。

1255 約伯

Job lob 
見 1256 約伯傳。

1256 約伯傳﹝約伯i
Book of Job, Uber lob ﹝Job，的b]

「約伯」此名的義是謂攻擊者，或

被攻擊的人。約伯傳以外，這位著名人

物，在則 14: 14,20﹔多2:12-15 （拉丁通

行本），德 49: 1 l ﹔及雅 5: I 1 ，均有所
記載。

約伯的故事，是與記述其事的約伯

傳（或約伯記）不可分離的。

這書是世界著名文學作品之一，故

此有些學者把它與但丁的神曲和歌德的

浮士德等名著相提並論。在下略述約伯

傳的大意、結構、文學類型、著作時代

及神學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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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約伯傳大意
約伯原是一個富甲一方、公正、虔

誠、仁慈的富豪，他有七男三女，他們

一家愉快的過著幸福生活。那知好景不

常，禍生旦夕，嫉妒人的魔鬼撤嬋奉了

天主的命，來折磨約伯，於是他的萬賈

家財，一旦間完全破產，子女偉僕亦同

時死盡﹔但是約伯在這樣惡劣的環境

下，依然信賴天主，毫無怨言。可是撤

嬋並不滿足，又使他遍身生長毒瘡（ 1. 

2 ）。這時約伯逆來順受，耐心接受天

主的安排。他的三個朋友知道了這個兇

信，使一同來探望他﹔他們四人坐在地

上，面面相顱，因痛苦太慘重，三人都

不敢開口和他講話。七天之後，這種莫

明其妙的災禍，終於使約伯說話了，他

的三個朋友一個一個的答覆他，他不口每

個朋友展開了辯論。從第3章到 31 章是

約伯同他三個朋友辯論的對話，是本書

的主要部份，也是本書的主題。他的三

個朋友希望根據古代的傳統．誰行善則

受賞，誰行惡則受罰的觀點和原則，來

努力說服約伯，要他承認自己的過失，

在天主台前痛加悔改，好獲得天主的赦

免。約伯卻一直肯定自己無辜，並且聲

明他不懂得為什麼許多作惡的人，在世

上非但不受罰，反而生活得非常舒服，

有權有勢，子孫繁昌，享受無窮。當然

在說話的時候，約伯的表情不免有些過

火﹔可是他在極端困苦中，堅持信賴天一

主之心毫不動搖，實屬難能可貴。

2. 約伯傳的結構

約伯與他三個朋友的三段對話，在

31章便結束了，讀者還未得到一個滿意

的答案﹔也許作者自己注意到了這個缺

點，因此，引出年輕人厄里鳥來。事實

上，厄里烏雖然沒有解釋約伯和他的三

個朋友 厄里法次、彼耳達得、左法
爾一所討論的難題：義人在世受苦，

惡人享福，如何解釋天主至公至義的照

顧﹔但厄里烏卻對這難題的解釋開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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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新路﹔他雖然沒有全然撥除圍繞這

難題的疑雲’卻已給讀者提供了一線光

明﹔他肯定人在世上所受的苦難不一定

是懲罰，有時也是天主所賜與的磨煉，

藉以鍛煉人的信德，好準備獲得更偉

大，永久的恩惠。厄里烏談話的布局如

下： 32 ; 33 ：厄里烏聽了約伯同他三位
朋友的辯論以後，就怒從心起，責備約

伯的三位朋友，不知運用天主的道理說

服約伯，同時也感到約伯太固執己見，

自以為無罪，卻不知天主降央給人，要

人反省覺悟，避惡行善，免陷於死亡。

厄里烏於是忠誠地以天主的道理來

感化約伯﹔ 34申論天主是至公至義的，

約伯斷不該自以為義﹔ 35寫天主至尊至

大，約伯斷不可以自己正義而口出怨

言﹔描寫天主從困苦中拯救世人：你現

在身陷困苦中，切不可怨天尤人，天主

會領你走上幸福之路，你只儘管讚美他

奇妙的化工﹔ 37 便陳述天主的化工，

38 41 是天主的訓詞：受造之物也是天

主的敢示：宇宙萬有，實無不顯示天主

的無窮偉大和他的妥善照顧﹔人不可能

看透天主的偉大，更不可能了解他的奇

妙的照顧。 42是本書的總結。經過厄里

烏利用天主的道理懇切勸說，約伯終於

恍然大悟。天主駁斥了約伯三位朋友的

荒謬，不但恢復了約伯原有的福祿，而

且還加倍賞踢了他所失的財富。

3. 約伯傳的體諧、性質和目的

約伯傳的體裁、性質和目的，是一

個分不開的問題，今分別略述如下：先

說它的目的。按聖多瑪斯說，本書的目

的，是在證明天主上智的照顧﹔按里辣

諾（ N.aLyra）等，作者的目的是在糾

正猶太人「善人在世得賞，惡人受罰」

的錯誤觀念﹔其他學者，說本書的目的

是討論世上有沒有像約伯一樣純以德行

本身，可愛可貴，而去掉私心盡力修德

的人。
現代的聖經學者，都以本書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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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在討論：為什麼世界上有災難，為

什麼義人受苦兩大問題。更具體地說，

作者以約怕的事實，一方面反對普遍

「天道福善禍淫的觀念」﹔另一方面說

明，「天主既是至公至義，人在困苦
中，就應將自己完全交給天主照顧」的

原則。

約伯傳從文學點來看，很難說是

屬於那一種體裁，實際上，它不是純粹

歷史，也不是抒情詩歌，也不完全相似

柏拉圖和西塞祿所著的哲理對話。我們

展卷一看，約似乎是一本戲曲，可是，

如果將它比於希臘戲曲，是有相當大的

分別的。筆者以為本書是根據一件事

實，這事實從前是以前是以散文（ 1 :2 ; 

41:7-17 ）記述的，後來一位偉大的思想

家兼詩人，以詩體加以擴大，而有了現

有的篇幅。於是這偉大的著作約伯傳，

雖然不是一本全然相似希臘戲曲的戲

曲，卻保存了閃民族戲曲的特質。就純

文學來講，約伯傳是希伯來文學的巨

著，是世界文學偉大的詩歌之一，是一

篇多少與希臘哀斯基羅斯（ Aischylos) 
體裁相似的悲劇。

論到本書的性質，作者是個別希伯

來人，但他所記述的是一位教外信仰天

主者的故事。這點證明天主是普世的，

而不只是選民的天主，對凡懇求他，侍

奉他的人，無不發現自己為如慈父的天
主所憐愛。同時亦證明舊約的宗教不是

屬於一國一族的，而是有普遍性，屬於

全人類的。以天下一大家庭，信仰只有

一個，宗教也應該只有一個。舊約的宗

教也曾努力把其主的思想、灌輸給外邦人

（德 36 ），約伯傳間接也含有這種思想

與作用。聖奧斯定早已注意到這一點，

故此他寫說：「任何一個外邦人，他雖

不屬於雅各伯族系，他的書籍也沒有被

選民列入正經書目，但是論到基督，有

時卻說了一些預言。如果這樣的事實傳

入了我們的耳鼓，很可值得我們注意，
這並不是非需要我們記憶不可，即使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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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沒有，我們也很可以相信有些關於基

督的奧蹟，也曾歐示過給外邦人士。我

以為猶太人也不能，也不敢強調除以色

列子民←一雅各伯族系外，沒一人是屬

於天主的。誠然，以色列于民是天主所

愛的子民，而其他民族不是天主所揀選

的。這些民族雖不屬於世界上的以色列

族系，但在他們中間卻有許多人士是屬

於天上以色列子民的。如果有人否認這

事，那麼這位賢哲的約伯就是很有力的

反證，因為他不是以色列人，也不是皈

猶太教的人，他約伯一一是厄東族系的

人，生於厄東，也死於厄東﹔但是，論

到他的義德和虔敬，天主卻予以十足的

褒揚，他同時的人，沒有一人能勝過他

的聖德。我毫不疑惑，這事出於天主的

照顧﹔由此一人，使我們確實得知有些

外邦人，他們在世度日，是以天主的旨

意，豈有自己的標準目的，因而獲得天主

的歡心，是屬於天上耶路撒冷的人民」

（天主聖城，卷時， 47 章）

4. 約伯傳的作者

按我們所說的，約伯傳的核心是屬

於歷史，然而現有作品的作者，把這古

來的事實以詩人的想像，加以演變而戲

劇化了。這部偉大作品是否出自一人的

手筆，這問題在解經家中，成了一個爭

論的對象。有的把厄里烏言論（ 32

37 ），智慧的讚詞（ 28 ），天主的單︱︱言

(38 42:1 6 ）和 l ﹔2﹔及 42:7-17 ，歸於另

一作者。按他們的意見，約伯傳現有的

形式，是一位無名氏在舊約晚期（約在

公元前第六或第五世紀）所編寫的。在

中國有鄭振鐸教授受了歐美批評家的影

響而寫道：「約伯傳是「雜集」中一篇

偉大的戲曲，裡邊的主旨是講人類的痛

苦。這篇戲曲似根據一個古代人民傳說

的故事而寫，且經過好幾個作家的增

改，但是一面表現出希臘時代的猶太思

想的困惱的鏡子，她是屬於所謂猶太的

『智慧的文學』的，衍以關於人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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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智慧的問答，以表現上帝的性質」

（文學大綱卷一、 87 頁）

據筆者看來，除了智慧的讚詞

( 28 ）和以散文寫的三段（ 1 :2 ; 42:7-17) 

外，全書是出於一個作者之手﹔連厄里

烏的那一段，即 32 37 章，亦應歸於 3-

31 ﹔及 38 42:6 這兩段的作者。這是由

於文體和修辭的表現而作出的主張，因

為自文體修辭看來，應是屬於一個作

者。聖教會迄今對此沒有發表過任何公

告，因此學者在文學批評的立場上，可

以自由去研究，筆者只不過表示自己的

意見而已。

5. 關於作品的時代

經學家把約伯傳歸於好幾個時代，

從梅瑟時代到公元前第三世紀，幾乎每

一世紀都有人認為是約伯傳的寫作時

代。大抵說來，有的把約歸於梅瑟’有

的把它歸於撒羅滿．．．．．．比較可靠的時代

還是：約是在耶肋米亞以後寫成的，因

為一方面它在某一些地方表現作者受了

耶的影響，另一方面因為則14章已提到

約伯。再說，它的文體有時露出受了阿

拉美的影響。依撒意亞後集是否也受了

約的影響，有些學者的答覆是肯定的，

但筆者敢說，事雖可能，然而尚沒有證

明﹔可是對另一種約受了依後集影響的

意見，筆者則絕不接受。至於聖詠集和

約伯傳類似的地方也相當多，不過因為

聖詠集不是一時一人的作品，所以很不

容易斷定，誰為創作，誰為仿擬。參閱

詠73和約21:27-28 ，更進一步比較約5:

16-12:21-24﹔與詠 107﹔約 27:7﹔與詠
1 :2 等章節，便可得知。

6. 約伯傳的譯文
基於上述，讀者當明白，約因文義

深奧，辭章古雅，翻譯起來異常困難，

所以譯文與原作自有不盡符合之處。聖

經各卷的古譯本，對今日譯經工作都有

很大的幫助，但是約伯傳古譯本，連在

谷木蘭第十一號洞穴所發現的約伯傳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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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古木，並沒有多大的幫助。七十賢士

譯本的伯傳，如與原文兩相對照，遺漏

的句子竟多至四百餘處，並且所遺漏的

又多是晦澀難解的句子。敘利亞培熹托

譯本，有百餘處不是逐字譯出﹔拉丁通

行本超過一切古譯本，也超過希臘通行

本、武殼多削、阿桂拉、息瑪苛、敘利

亞及一切由希臘所譯出的其它各國語言

的譯本，重日趕yro-Hexapla的， Copto-Saidica,

Copto-Bohairica, Aethiopica, Arabica等。十
九世紀的批評家根據這些譯本，開始研

究約伯傳的原文，可惜他們或是因為對

希伯來詩體素抱有成見，好私心自屑，

或是因為約伯傳經義不契合他們所擁護

的宗教進化論主義，就任意刪改希伯來

文。這種主觀的任性態度，引起了很多

學者的反感。這些學者的工作，固然比

自由派的，或盲從希伯來詩體的學者更

為困難，可是他們治學的效果也就更大

又更多。筆者提只出一些較著名學者，

如 Dhorme, Peters, Vaccari, Schloegel, 

Rice叫ti ，由於這些人的研究，對於約

的晦暗和不明白的地方，雖然沒有完全

解釋明白，可是約伯傳經過這項精細而

棘手的研究工夫，大概可以說已顯露原

形，得知它的本來結構，和互相連貫的

深意﹔如果我們注意這些學者關於約的

批評作出的原則，就可更容易了解而闡

述它的神學了。

7. 約伯傳作者的神學觀點

約伯傳作者的神學觀點與訓道篇作

者相似，不是站在狹隘的以色列民族的

立場上說話立論，而是站在整個人類的

立場上說話立論﹔換言之，就是以外教

人的思想觀點立論。由於此，所使用的

天主的名字，不是歐示的名字「雅威」

除了序言和結論，而是天主的普通

名字，即厄耳、厄羅亞、厄羅音（ El

Elo恤， Elohi日i ）。再說，如同訓道篇的

作者，約的作者不以以色列人的心理，

而是以人類天賦的良知良能，來訓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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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作者所依據的不只是以民的知識，

凡各民族一一尤其是阿拉伯及埃及民族

所有的智慧，無不盡量採納。由於

約的體例在全部聖經中很是特殊，已如

上述，它的體側是互相爭辯，故不免有

矛盾衝突的地方﹔並且天主責斥了約伯

的三個朋友，是因為他們沒有把真理完

全說出，但是他們所說的並非完全錯，

而約伯所答的也並非完全對。那麼讀者

如何辨別，何者為天主默感的道理，﹛可

者為人自己的見解？對於這一點，筆者

且把聖教會的教父和大解經家有關他們

批評約伯傳的幾個原則，介紹在下面，

以作參考：

7.1 約書所寫的一切都是出於天主的

默感，但是取材方面卻出於作者

自己。
7.2 約伯是一位舊約時代的外教中的

賢哲，身罹大難，而仍不失其依

恃上主之心，這是他偉大和難能

可貴的地方。

7.3 約伯的言論經過大詩人的修飾，

不免有些言過其實的地方﹔但應

當知道，這是文人玩弄筆墨，顯

露自己天才的慣技。

7.4 約伯口出怨言，決不是為尋求人

間的安慰，只是發洩自己內心的

痛苦，藉以自慰。

關於約伯傳的神學，對於天主全與

梅瑟五書和大部分聖詠所持的論點相

同﹔至於倫理是天主十誡所要求的倫

理。約伯傳的特點在乎它的普遍性﹔在

教理方面約特別提高依↑寺天主的信心，

並且聲明道德無論如何受攻擊，最後還

是唯有有道德的人才獲得永久的報酬。

”：26-27這兩節對人復活的道理，也許
不如加和智講得那麼清楚﹔但由於約伯

說得那麼有力，具有那麼大的信心，這

些話實間接含有這種道理，給後來的毆

示，開關了寬闊的大道。

現在有些解經家和哲學家想按照現

在流行的「存在論」（ Existentialism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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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思想來解釋約伯傳﹔不論他們的動

機多麼善良，且可佩服，但據筆者看

來，這種治學方法是不合乎史學精神

的。如要懂得約伯傳的精義，除舊約其

它經書外，經學家也應該越多、越深、

越精研究屬於閃族其他民族的風俗和著

作。間民族以外的其它古代民族，如有

關於世人的痛苦，和人在痛苦中所有，

或應有的堅忍不拔的苦幹精神的研究和

著作，也可拿來與約伯傳互相對照，作

學術的研究。如在中國有類似的文獻，

拿來作這樣的研究，那更是求之不得

的。

見 1893 智慧、 1426 原罪， 676 忍耐。

1257 約堂

Jotham,/oatham 

人名，意謂「上主顯示正義」’聖

經上以此為名者：

(1) 耶魯巴耳的幼子，當他的兄弟阿

彼默肋客為了爭奪王位，起而將

自己的七十位弟兄殺害時，約堂

躲藏起來，得以自保性命。其後

在革黎斤山上大聲向舍根居民講

說寓言，以證阿彼默肋客的為王

是非法的行為。後為了躲避哥哥

的報復，逃往貝爾去了（民 9: 1-
21 ）。他的寓言可說是以民最初

智慧的表現。

(2) 南國猶大的第十一位國王（ 740-

735 ），其父烏齊雅（亦名阿匣黎

雅列下的： 1,3,6 ），晚年因擅自代

替大司祭向上主獻香，而受天主

的懲罰，混身生癥（編下27:2) , 

與人群隔絕，自此其子約堂便代

為執政（ 751 年），故此聖經上說

他在耶京作王凡十六年（列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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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而他真正的作王祇是在他

父親死後的四、五年而已。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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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耶魯沙是司祭匣多克之女，

故他本人自幼受到美好的宗教教

育，這於他將來的行政作風頗有

關係。在他為王期間的建樹頗

多，宗教方面他雖盡力求改革，
但未能將民間在高丘上敬禮邪神

的惡習完全創除（列下 15:35 ）是

以有先知們的不滿（依 l : 1 ﹔等歐

1: 1 ﹔等米 1 :5 ）。但他修建了上主

聖殿的北門（列下 15:35﹔則 9:2 ﹔

見耶20:2 ），聖殿的上門，教斐耳

的城牆及其他的耶京及猶大的防

禦工事（編下27:3-4 ），堪稱一位

善良的君王。對外則戰勝阿孟子

民，使之納稅，死後「與祖先同

眠，葬在達味城」（列下 15:37-38 ﹔

編下27:1-9 ）。考古學者在厄茲雍

革貝爾（見戶口：35 ）地方發現了
一個戒指，其上刻有約堂的名

字。
(3) 在猶大的族譜上，有名約堂者，

是雅赫待的兒子，屬加肋布家族

（編上 2:47)

1258 約旦（河）

Jordan,lordanis 

河流名，原意不詳：有謂來自「長

年河流」’即謂河水消流不息之意﹔或

謂來自「丹」名，蓋丹是其主流發源之地

，故有「丹河」之稱﹔更有人謂來自希伯

來文的動詞「下降」’意即「下降的河

流」。故此其說不一。

約旦河是聖地重要的一條河流。聖

經上提及它達一百七十九次。全長自發

源地至死海直線為二百公里，但實際的

長度卻遠遠超過二百且，尤其由加旦肋

亞湖至死海一段河床彎曲盤蜓，其直線

為一百零五公里，但實際的長度竟達三

百二十公里。它的發源有三，皆位於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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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相距不遠的赫爾孟山腳之下，其中以

帕尼阿斯（ Panyas ）源為最著名，雖然

它的水量並不太多，但南下漸次與其他

兩源的流水相匯，而組成正式的約旦

河，直趨南下，在第十四公里處造成第

一座湖，即默龍湖。目前此湖已經現今

以色列國的人工改造，成大批良田，種
檀棉花。自此約旦河再南下而突降，由

海拔六十八公尺的默龍湖降至十八公里

之處的加里肋亞湖已在水平線下二百一

十二公尺。由加里肋亞溯至死海入口處

再降一百八十公尺，已在地中海水平線
下三百九十二尺。由發源地（帕尼阿斯

高三百三十九公尺）至進入死海，其下

降程度達七百多公尺。其河流之游急可

想而知！途中雖有不少支流匯入約旦

河。但主要者抵有雅爾慕克及雅波克，

皆是河東支流。

約旦河之重要性，不在於物質。時

至今日它向來未被用作灌溉、航行或運
輸，更談不到工業發電的用途，惟一得

其實惠者是那些自古以來的牧羊人，和

他們的羊群家畜，至今阿拉伯人仍稱它

為「家畜飲水處」。它在以民歷史上的

意義是：它是天主選民的自然邊界，用

來保護以民抵禦強敵，阻止外寇的入

侵，雖然勒為本、加得及半個默納協支

派的地區在河之東部，但聖經向來視它

為以民的東部邊界（戶 34:10-12﹔見則

47: 18 ），抵有渡過約旦河才可以進入許

地（申2:27) ，而且抵有天主加以幫助，

才可以渡河（蘇3章等，見民7:24; 8:4：，撒

下 17:22,24; 19:15 - 18﹔列下2章：加
上9:43-49 ）。這種觀念保存至新約時

代。

在新約上，若翰的宣講及耶穌傳教

生活的開端，都與約旦河有著密切的關

係（瑪 3:6,13﹔谷 1 :5,9：，路 4: 1 等）
以民過約旦河的描述是過紅海的重演。

猶如以民渡過約旦河之後，才可以進入

許地，它成了教友領受洗禮的象徵，抵

1259 1260 

有經過洗禮的人才可以進入新的許地

天國。

1259 約納

Jonah,/onas 

人名，意謂「鴿子」。聖經上具有

此名者有二人：

(1) 阿米泰的兒子約納，他是一位先

知，出生於則步隆支派加特赫費

爾（蘇 19:13 ）。他曾預言雅洛貝

罕二世（ 783-743 ）要收復為阿蘭

人所侵佔的失地的事（列下 14:

25 ）。因此，可斷定約納先知與

亞毛斯和歐瑟亞二先知為同時代

的人。學者們大部主張此約納先

知即是以約納為名的先知書中的

主角。見約納書。

(2) 伯多祿的父親，亦名約納，因耶

穌曾稱伯多祿為「約納的兒子西

滿」（瑪 16: 17 ）﹔但按若 1 :42 ; 21: 

15 18 所記，耶穌又稱伯多祿為

「若望的兒子西滿」。按約納或若

望可能是約哈南一名的簡稱，是

以有此區別。

1260 約納書

Book of Jonah, Uber lonae 

本書被列為十三小先知書中第五

位。本書稱為約納書，並非因為本書的

作者為約納先知，而是因為本書的主角

為約納的原故。

1. 內容與分析

約納受天主的命令應到尼尼微

亞述的首都去，向該城的人民宣佈因他

們的邪惡，將要受到的懲罰﹔但是他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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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天主的這項任命，企圖逃往塔爾史

士，便在約培上了排尼基人的船，趕程

逃往塔爾史士去（ 1:1-3 ）。當時海面突

然起了暴風，海濤洶湧，致使那船危在

俄傾。水手們向自己的神抵求救之後，

便決定以抽籤來判明究竟是誰的緣故，

招來了如此嚴重的災禍。結果約納抽中

了籤，乃自願請求水手將他拋入海中。

他被拋入海中之後，海面遂即恢復了平

靜，而水手們也因此敬畏了上主（ 1 :4-

16) 

約納先知在海中為一隻大魚吞下，

他在魚腹內祈求了天主﹔三天之後，大
魚又將他吐在岸上（ 2:1-11 ）。上主再

派他去尼尼微，宣講懺悔。這次他沒有

抗命，依照上主的話去了尼尼微。尼尼

微人因他的勸告而悔改了（ 3:1-10)

尼尼微城遂得免於毀滅。這事使先知心

內異常不悅，但是天主卻用了一棵忽生

忽死麗 的實例，叫他明白他氣憤的

無理，並且明示了他仁慈的道理（ 4: 1-

11 ) 
由上述內容看來，本書很明顯的分

為兩大段：第一段（ 1 :2 ）：記述先知初

次受命向異民宣講悔改，先生日雖然抗

命，卻獲得了天主的仁慈拯救﹔第二段

( 3:4 ）：描述先知再次受命：身受仁慈

得以復生的先知，因了天主仁慈寬恕悔

罪的異民，而心生抱怨，仁慈為懷的天

主再以實例加以開導。由此可見，本書

的主題，是要顯明天主的仁愛普及全人

類，連異邦人也包括在內。

2. 作者與時代

古代學者大都一致主張約納先知，

不但是本書的主角，而且也是本書的作

者﹔但目前的學者對現存的約納書，再

無人相信是生活於第八世紀的約納先知

所著的，因為：

2.1 本書的作者稱尼尼微「曾」是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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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 3:3 按原文），由此可見尼

尼微城已經毀滅（ 612 年）。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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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本書所形容的尼尼微城如此

之大，「需裡三天的行程」（ 3: 
3 ），並且「﹔其中有十二萬多不能

分辨自己左右手的人」’即兒
童﹔按考古學家的報告，連尼尼

微鼎盛時期，也沒有這末廣大，

並且在一座古城內，也決不能有

百萬以上的人口。再者，作者不

但沒有提出君王的姓名，而且稱

之為「尼尼微王」（ 3:6 ）。這種稱
呼，在亞述帝國時代，決不適於

亞述王，因為聖經各處以及模形

碑文上皆稱作「亞述王」

2.2 本書無論在語言或用字上，皆具

有晚期流行的阿拉美文語風，並

且所用的人稱代名詞和承上代名

詞，都是晚期的，不見於早期的

經書（ 1:7,9,12 ﹔ 2:5, 10 ; 4: 10 ）。
2.3 本書的主要思想，是在於彰顯天

主的博愛主義，普救眾生主義，

以攻斥猶太人的偏狹主義，民族

主義，國家主義，是以應出於充

軍之後，尤其適合於乃赫米雅和

厄斯德拉時代，甚至以後，是以

本書寫作的最適當時期，應在第

五世紀末或第四世紀初，不會晚

於希臘時代，因為本書沒有受過

任何希臘文化的影響。作者為誰

不知。

3. 文體
這一問題是本書中最難解決的問

題，學者們的意見甚不一致：是一部史

書，抑或是一部訓誨故事？是一部具有

歷史本事的傳記，抑或是一部純粹虛構

的小說？或是一部含有寓意或比喻的小

說？以上諸說，皆有學者擁護。

關於這問題，雖然聖教會至今尚未

有所決定，雖然近代的公教學者多認為

本書是一部純司ii誨的記述﹔但筆者認為

本書是含有教訓的歷史記述。作者用了

從雅洛貝罕二世時代民間相傳的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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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歷史的核心，以自由敘事體寫了本

書，以講明天主普救眾生的教義。不

然，難以暸解何以猶太人保存了這部如

此猛烈攻擊他們偏狹的民族主義和仇恨

異民的書籍，除非所記的是猶太人相傳

的實在史事。如此也比較容易解釋耶穌

親自的徵哥︱（見瑪 12:39-41 ﹔路 l 1:29-

32) 

4. 神學思想
由本書的內容及文體，可以斷定：

本書作者的目的不是記述史事，而是訓

誨讀者，使讀者明白﹒上主是「慈悲

的，寬仁的」’是愛護天下萬民的天

主﹔他的博愛要求人從心內消除一切偏

狹的自私主義。作者雖未記述真正的史

事，但他以先知超然的觀點，在本書說

明以民在人類歷史中，為萬民得救的使

命（參閱羅 l l 章）﹔只有人類的救主，

耶穌，才真正完成了古以民未曾善盡的

這個使命。他曾說過：約納是他從死者

中復活的預像：「猶如約納為尼尼微人

是個徵兆」’這樣，復活的耶穌，無論

為猶太人或是為異邦人，都是徵兆：提

醒人悔改，為得救贖之恩（司馬 12:38-41 ﹔

路 l 1 :29-32) 

1261 約納的兒子（若望的兒子）
Son of Jonah, Bar Iona 

兩個阿拉美文詞：巴爾（兒子）
約納（固有人名），這是耶穌對西滿（伯

多祿）的稱呼（瑪 16: 17等），也是猶太

人及阿拉伯人至今仍習用的一種稱呼方

式。有人以為約納是若望的縮寫，若

21: 15 17似為此而證﹔但學者們覺得約

納意謂「銬子」的解釋，更為正確。

1261 - 1262 

1262 約培

Joppa, /oppe 

巴力斯坦靠近地中海的一座古城，

與現今以色列的首都臺拉維夫幾乎相

連。它位於一座突出的小山坡上，無自

然避風處，故此不夠良港的條件，但在

公元前很久即有人居住於此，它的名字

且見於 1483-1450 的埃及年鑑上，其次

在阿瑪爾納的文件上，也提到了此城。
若蘇厄佔領聖地之後，將此城劃分給丹

支派（蘇 19:46 ），但因培肋舍特人在此

猖皺作亂，使丹民不聊生，不得不離此

而向北發展（蘇 19:47﹔民 18:1-13)

至達味及撒羅滿時代，此城才完全被以

民所征服佔領。撒羅滿及後來則魯巴貝

耳兩次建築聖殿所用的木材，很可能就

是經此海口，而運往耶京的（編下2:15 ﹔

厄上3:7 ）。亞述帝國時代被散乃黑黎布

所佔領，其後又依次被漆冬阿塔薛西斯

三世，亞歷山大，仆托肋米一世所佔領

統治﹔公元前 142 年，才重新被猶太人

所佔領（加上 10:69-85 ﹔ 11: 1-6 ; 12: 

刃，34 ﹔ 13: 1 l 等）。公元前 66年，羅馬
大將龐培將之攻克，並劃歸敘利亞羅馬

行省。大黑落德鑒於當地人民對他的反

感，另在凱撒勒雅修建新海港，自此約

培漸漸失去它的海口重要性。

在新約中，有伯多撒在約培復活塔

彼達的記載（宗9:36-43 ），伯多祿得見

異像的地方也是約培，因這異像的散示

給外邦人開歐了教會的大門（見宗

10) 

公元 66 年，此城的猶太人大事造

反，排斥羅馬人，被羅馬大將外斯帕仙
毅戮了大批的猶太人，並將城市盡行破

壞無餘。十字軍東征時代，它再度繁

榮，成為聖地的主要海港，有大批商船

往來。可惜因這古老城市的中心，仍滿

佈居民，故考古學家至今未能在此從事

適當的發掘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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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3 約蘭﹝耶昌蘭l
Joram, loram [Jehoram] 

舊約中的兩個普通人，及兩位國主

的名字，它的意思是「上主是高超

的」

1 肋末人
達味時代的一個肋末人，是厄里厄

則爾的子孫，曾為聖殿府庫的守衛者

（編上 26:25-27)

2. 司祭

當猶大王約沙法特從事宗教改革

時，曾打發一批人，前往各城市村莊向

百姓講解上主的法律，約蘭司祭同厄里

沙瑪司祭，亦為被派遣協助宗教革新的

人物（編下 17:8-9)

3. 以色列主
以色列王耶屬蘭（註：本來此國王

的名字是約蘭、但為避免讀者與同時代

的猶大王約蘭混亂起見，思高譯本將之

譯作耶昌蘭），他是阿哈布王同外邦女

子依則貝耳所生的兒子，為王十二年
( 852-841 ），是以色列第九位國王（列

下3:1-3 ）。雖然他曾致力宗教改革，但

未能將巴耳邪神從根i!IIJ除（列下 10:26-

27) 。其姊妹阿塔里雅與南國王約蘭結

婚，故此南北朝的關係大有改善。正當

此時有摩阿布王默沙對以色列國的叛

變，於是南北國合攻摩阿布（列下去4-

2 7 ）。這一戰爭的記載亦見於默沙碑

文。本來已是大軍壓境，摩阿布失敗的

命運業已注定，但默沙王作垂死的掙

扎，竟在被圍困的城牆上，當著以民軍

隊的面，將繼位的長子殺掉，作了全矯

祭，這最殘忍的一著，竟使南北聯軍大

為震驚失措：默沙王卻使自己的軍隊奮

勇振作，而得以解圍。（列下去 2 1 -

27) 

其後北國首都撒瑪黎雅被阿蘭人大

馬士革王本哈達得三世所圍困，城中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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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竟有骨肉相食的現象發生（列下 6:

8-31 ）。但正在這旦不保夕的絕境，在

背景不明的原因下，阿蘭竟自動撤軍走

了。其後阿蘭王被哈匣耳所殺，哈臣耳

自立為王，耶局蘭以為時機不可錯過，

便聯同猶大王阿哈齊雅攻打阿蘭人，在

這一戰役中耶屬蘭身受重傷，將軍隊交

給耶胡自留依次勒耳修養。就在此時有

耶胡畫畫位，被傅？為王的事件發生，耶胡

更親赴依次勒耳，將耶屬蘭殺掉（列下

8:9﹔編下 22:5 7) 

4 猶大王
猶大王約蘭是猶大的第五位國王，

約沙法特王的長子，在位凡八年（ 848-

841 ，列上 22:51 ﹔列下 1:17﹔編下 21:

1 20﹔列下 8: 17-24 ），同外邦女子依則
貝耳的女兒阿塔里雅結婚，受王后惡毒

之影響，而崇拜邪神，殘無人道（列下

8: 18 編下 21:6,11,12 ）。首先將自己的

四個親兄弟及一些將領殺戮，這與王后

日後將王家親屬盡行i!IIJ除的作風如出一

轍（見「阿塔里雅」條）。約蘭更陷於

邪神巴耳的敬禮，這是「因為他娶了阿

哈布的女兒為妻」的原因（編下 21 :6 , 

見列下8:17 18 ），於是有上主的懲罰，

首先是厄東地區的叛變作亂（編下 18: 12 

等），王親自帶兵出征，結果敗北，而

厄東自此獨立﹔相繼有里貝納的叛變，

亦脫離了猶大王的統治（編下21:8-10'

見列下8:20-22 ）﹔其後更有培肋舍特及

阿拉伯人的猖掀為害，竟入侵猶大，搶

劫了王家財物，並榜走國王的妻妾及兒

子，只剩下幼子約阿哈次（編下 2 1: 
16, 17 ）。這完全應驗了厄里亞先知的預

言（編下 21:12-15 ）。約蘭獲得重病，

混身疼痛不堪，而與世長辭。「他逝世

後無人表示悲哀」（編下 21: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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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4 約楞

Jorim, /orim 

人名，意謂「天主是高超的」’是

瑪塔特的兒子，此名只見於基督的族譜

（路 3:29)

1265 約阿布

Joab, loab 

舊約中的三個人的名字，意思是

「上主是父親」

1. 責魯雅的見于
是達味的姊妹責魯雅的兒子，阿彼

瑟及阿撤耳的兄弟（編上 2: 16﹔見撒上

26:6 ）。生來強悍善戰，智勇過人，為

達味手下良將，幾乎戰無不勝，攻無不

克，達味稱王後，因不宜再親自帶兵出

征，於是約阿布遂受命為最高統帥。

首先有阿貝乃爾否認達味的王權，

而擁護撒烏耳的兒子依市巴耳為王，約

阿布率兵將之戰敗（撒下2:12-17 ）﹔但

他的弟弟阿撤耳在這次戰役中卻被阿貝

乃爾所殺，不過動機完全是出於自衛

（撒下 2:19-23 ）。約阿布卻懷恨在心，

利用了第一個機會，以詭計將阿貝乃爾

殺蟬，為弟報仇（撒下 3 :26-27 ）。或者

亦是出於妒忌，害怕達味將來重用阿貝

乃爾，故先下手為強。鑑於約氏的兇
險，達味開始對約阿布不滿，將阿貝乃

爾，隆重地葬於赫貝龍山谷（撒下3:28-

凹，32-35 ）。雖然如此，達味仍繼續利

用他，囡為邊境的外敵仍在猖皺作亂。

約阿布先後將阿孟子民（撒下 l I : I -

12,26-31 ），阿蘭人（撒下 10:7-14 ）及

厄東人戰敗（列上 l 1: 1 5 ; 見撒下 8:
14 ）﹔堪稱戰績輝煌，給達味奠定了堅

固的王國基礎﹔更英勇地將耶步斯人的

城市佔領（編上 l 1 :6 ），作為京都。其

1264 - 1266 

後當阿貝沙隆叛變時，約阿布率第一軍

追趕已敗北的阿貝沙隆並達命將國王之

子殺死（撒下 18:2-16 ）。至此達咪實在

已忍無可忍，於是將約阿布撤職，由阿

瑪撤代替。但為時很短，阿瑪撒被約阿

布以詭計的手段殺掉，這完全出於嫉

妒。其後又有舍巴的叛變，亦為約阿布

所平息，於是再度被任為軍隊之最高首

領（撒下 19: 14-20 ）。達味命他主持統

計戶口的事宜，他故意潔草塞責（撒下

24:2-9﹔編上 21:2-6 ）。在王位繼承人

的爭端上，他曾一度擁護野心勃勃的阿

多尼雅（列上 l :7，凹，41 ）。達味在臨終
時囑托撒耀滿，對於約阿布謀殺阿貝乃

爾及阿瑪撒的罪行，要主持正義。約阿

布雖然逃入上主的會幕裡’抱住祭壇

角，但仍由貝納雅依國王命將他處決﹔

死後被葬在曠野中的家圍內（列上 2:

5,22,28-33 ）。

2. 刻納﹔欠的後代
屬猶大支派，刻納次的後代，及色

辣雅的兒子，全家都是工匠出身（編上

4：日， 14﹔厄下 1 1:35 ）。

3. 一家族之長
同厄斯德拉一起由充軍之地巴比倫

歸來居於聖地者（厄上 2:6 ﹔ 8:9﹔厄下

7: 11 ) 

1266 約阿士﹝耶昌阿士l

舊約中的兩位國王及數人的名字，

意思是「上主賜與」

1. 阿哈齊雅王見子

約阿士是阿哈齊雅王的兒子，其母

名漆彼雅（列下 12:2﹔編下 24: 1 ），在

位四十年（ 835 796 ）。在這個時期猶大

度過了其歷史上最大的危機，若非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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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照顧，達味家族的王權實難保存下

來。當猶大王阿哈齊雅被造反的耶胡射

傷死於默基多之後（列下9:27-28 ），他

的母親阿塔里雅 外邦邪惡毒辣女人

依則貝耳的女兒（列下 8:26) 竟自

垂簾聽政，並殺絕王室一切後裔，為能

確保自己的王位（列下 11: 1 ﹔編下 22:

10 ）﹔只有國王的幼子約阿士被大司祭

約雅遠的妻子約舍巳救出，藏在上主的

聖殿中。此時阿塔里雅以為再無人敢敵

對，於是大力宣傳巴耳的敬禮，修蓋宏

大的巴耳廟宇，將聖廠荒廢，搶劫聖殿

的財富，修飾巴耳廟，蓋她本人既非屬

於以民，更不是猶大王家人員，是以對

以民的宗教蔑視之至，這一來便不少忠

於上主的以民起了很大的反感，策劃候

機將她推翻（列下 11 :2 3﹔編下 22: 11-
12 ）。其中的首腦人物，要算是大司祭

約雅達，他乘機在某安息日召集軍隊，

公立王家後裔約阿士為玉，頓時人心大
快，高呼萬歲！當日就將阿塔里雅殺掉

（列下 11:4-16：，編下 23:1-14 ）。

約阿士登極時，年僅七歲，由大司

祭約雅遠來輔佐秉政，立意創除巴耳邪
神的敬禮，並計劃修飾上主的聖殿（列

下 12:3-6﹔編下 24:4-5 ）。無奈巴耳的
遺毒巳深，民間仍繼續在高丘舉行邪神

敬禮，聖殿修飾的工程也無進展，蓋司

祭們的宗教熱誠己十分低落（列下 12:7

14：，編下 24:8 14 ）。大司祭約雅達死

後，連國王自己竟亦陷入邪神的敬禮，

並虐待上主的思僕’連約雅達的兒子則

加黎雅先知亦不例外，被國王殺掉（編

下 24: 17-22) 
對外則完全服屬於大馬士革的阿蘭

人王哈匣耳，將全部聖殿及王宮的財富

獻出，以保自身，是以人心不滿己極，

手下臣僕起來結黨謀反，將國王約阿士

殺死，由其子阿瑪責雅繼位作猶大王

（列下 12:18 19 ﹔ 21-22﹔編下 24:2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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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北國以色列的第十二位君王

耶蜀阿士（註：原文本作約阿士，

與前者又是同時代人，思高譯本為使人

與前者容易分別起見，譯作耶品阿

士），是北國以色列的第十二位國玉，

在位凡十六年（ 798-783) （列下 13:9-
10 ）。當厄呈現先知臨死之前，君王曾

親自拜訪，先知預言他王權的未來：他

將戰勝向來為難北國的阿蘭（列下 13:

14 19 ）。先知的預言果然應驗，當時

敘利亞的阿蘭人王本哈達得三世正在受

著亞述人的攻擊。耶屬阿士乘人之憂，

出兵將阿蘭人三次打敗，並收回一切加

里肋亞的失地及城市（列下 13: 22-25 ）。

也正在此時，猶大國的阿瑪責雅國王亦

將厄東人打敗，於是南北兩個新勝利國

竟彼此不容，南國向北國宣戰（列下 14:

7-8 ）。耶昌阿士本想以通婚方式的和平

手段來解決問題，但被阿瑪責雅所拒，

結果祇有戰場相見。南國不敵，大敗於

貝特舍默士，國王被人生擒，北圓的凱

旋軍進入耶京，將王宮及聖殿搶劫一

空，且將部份城牆搗毀而去（列下 14:6

14 ）。此後不久，耶屬阿士便死去了，

由其子雅洛貝罕二體繼位為北國國王

（列下 13: 13 ; 14: 17 ,23,27﹔歐 1: 1 ﹔亞

3. 默納協支派人
基德紅的父親，居住於放弗辣地

方。基德紅奉上主的命令將本村的巴耳

祭壇毀壞，當村民要報復時，約阿士曾

勇敢地保護了自己的兒子基德紅（民 6:

11-32) 

4. 以色列王閉口合布的見于

當米加雅先知預言國王在辣摩特基肋

阿得的戰爭上將一敗塗地時，國王大怒，

將先生日交給自己的兒子約阿士阿孟市長，

加以囚禁（列上 22:26-28 編下的：25) 0 

5. 猶大的後代
舍拉的子孫之一（編上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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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雅明支派人
他是位勇士，善戰，能左右開弓，

聯合其他同志，一齊在漆刻拉格地方，

投奔了達味（編上 12:1-3)

1267 約厄耳

人名，意謂「雅威是天主」。舊約

中具有此名者有十數人（見編上 4:35 ﹔

5:4,8,12 ; 6:36; 7:3; I 1:38 ; 23:8 ; 27: 

20﹔編下 29: 12﹔厄上 10:43﹔厄下 I I: 
9 ），其中比較著名者有二：

(I) 是撒慕爾先知的長子，在貝爾舍

巴作民長，因與其兄弟阿彼雅貪

贓枉法，以色列長老遂聯合起

來，要求年老的撒慕爾為他們立

一個君王。事見撒上 8: 1-5 。

(2) 是肋末人革爾雄子孫的族長．他
在達味迎運約櫃入京時，曾和他

的同族 130人參與迎運大禮（編上

的汀， 1 I, 17 ）。有些學者認為他與

編上26:22所記的掌管上主聖殿府

庫的約厄耳，是同一人。

1268 約安納

Joanna Joanna 

人名，意思是「上主是慈惠的」’

是黑落德的家宰雇撒的妻子。耶穌曾治

好過她的病，或由她身上驅逐過惡魔。

為了感激耶穌，同其他數位婦女跟隨耶

穌，到處以自己的財產，來資助耶穌及

宗徒們的生活費用（路8:3 ），是耶穌復

活的首批見證人之一（路 2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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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9 約啥商

Johanan, lohanan 

是舊約中的人名，意謂「上主是慈

惠的」

(I) 猶大國主約史雅的長子，但不知

何故，雖然他身為長子，卻沒有

繼父為王（編上 3: 15 ）。

(2) 厄里約乃的兒子，見於充軍後的
王家族譜（偏上 3:24 ）。

(3) 一位肋末人，大約亦是司祭，見
於充軍前亞郎的族譜。是阿匣黎

雅的兒子，而他本人的兒子亦名
阿匣黎雅（編上 5:35-36)

(4) 一位在漆刻拉格投奔達昧的本雅

明支派人（編上 12:5)

(5) 亦是在漆刻拉格投奔達咪的人，

但屬2日得支派（編上 12:13,15 ）。

(6) 在充軍後同厄斯德拉一齊回國的

一位族長（厄上 8: 12) 

(7) 大哥祭厄肋雅史布的孫子，約雅

遠的兒子，亦名約納堂（見厄下

12：口，22,23﹔厄上 10:6 ），是充

軍之後的人。

(8) 卡勒亞的兒子，亦是耶肋米亞先
知同時代的一位民間軍長。在耶

京失陷及拿步高立革達里雅為首
長之後，曾聯合其他軍長帶領士

兵，前來耶京拜見革達里雅（耶

40:8﹔見列下 25:23 ），並將有人
策劃謀殺革達里雅的事向之報

密，結果革達里雅被人所殺害。

約哈南在懲罰罪犯之餘，只有逃

往埃及，以避免拿步高王的報

復，並挾脅耶肋米亞先知同往，

這完全是相反先知的本意（耶 40:

13-16; 41: 11 18; 42:1-43:7) 
(9) 耶穌的先人，見於基督的族譜，

為勒撒的兒子及則魯巴貝耳的孫

子（路3:27 ）。有人以為他與編上

3: 19 21 所說的哈納尼雅同為一

人，但這種說法很難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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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0 約雅津
Jehoiachin, loachin 

見 1323 耶苛尼雅。

1271 約雅達
Jehoiada, loiada 

舊約中的數人的名字，意謂「天主

怎悉」
(1) 是達味的重要官員及衛隊長貝納

雅的父親，約雅達本人則是一位

司祭（撒下8: 18 ﹔ 20：日， 23:20,22

等﹔見編上 27:5)

(2) 貝納雅的兒于約雅遠，繼阿希托
費耳任達味參謀的重要人員（編

上 27:34)

(3) 是耶京的一位大司祭，曾策劃謀

殺兇狠的阿塔里雅王后，宣立正

統的主家後裔約阿士為猶大玉，

並輔佐年幼的國王秉政，盡力~J

除巴耳的敬禮，修飾耶京聖殿。

可惜在他死後，國王約阿士竟陷

於邪神敬禮，且不顧舊日的恩

情，將他的見子則加黎雅先知殺

害（列下 l 1: 1 21 ﹔ 12:1-6﹔編下

22: 10-24,27) 
(4) 是猶大王漆德克雅時代的一位司

祭，可能是聖殿的監督，有權監

禁一切自充先知的狂妄之徒（耶

29:26) 
(5) 是帕色亞的兒子，充軍後曾同默

叔藍修理耶京新市區的城門，是

乃赫米雅時代的人（厄下 3:6 ）。

(6) 乃赫米雅時代的大司祭，其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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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肋雅史布，其子叫約哈南（厄

下 12:10-11,22 ﹔ 13: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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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2 約雅金
Jehoiakim, /oakim 

猶大國王名，意思是「上主高

舉」。是南國猶大的第 18位國王（ 609-

598 ），是國王約史雅由則步達所生的

兒子。其弟約阿哈次在位只有三月，便

被埃及法郎乃苛所點，立厄里雅金（意

謂：「上主建立」）為王，改名為約雅金

（列下 23: 34 ）。他於二十五歲時登極

（列下23:36-37﹔編下36:5 ），為報答埃

及法郎提拔的恩惠，每年向埃及緻糧納

稅（列下 23 :35 ），成為屬圈。

在宗教上放棄了其父約史雅的熱

誠，「行了上主視為惡的事」（列下 23:

37) ，殺害先知烏黎雅，「將他的屍體

拋在平民的公墓裡」（耶26:20 34 ），迫
害耶肋米亞及巴路克，將他的預言書，

親手燒掉（耶 36:20-26 ），是以堪受先
知嚴厲的責斥，並預言他死後將被埋

葬，如同「一匹死驢」（耶22: 13 19 ）。

在他為王的第四年（ 605 ），巴比倫

王納波頗拉撒打發兒子拿步高率兵遠征

埃及（見耶 46:2 ）。首先將埃及的兵力

完全自聖地逐出，迫至埃及邊境。但拿

步高未能完成他的輝煌勝利，便匆匆返

歸本國，蓋此時其父逝世，國家的政事

有待他來整理，此時的猶大國王約雅金

得以安靜地過了三年的生活。三年後

( 602 ），拿步高捲土重來，佔領敘利亞

及巴力斯坦全境，約雅金在稱臣進貢之

餘，復被搶往巴比倫（編下 36:6 ），其

後獲准重回耶京為玉。外表固然不得不

向巴比倫表示惟命是從，但內心卻仍念

念不忘埃及的恩惠，一心傾向埃及，故

此三年後開始造反叛變（列下 24: 1 ﹔見

達 1: 1 ）。事先雖有耶肋米亞先知苦口婆

心的勸告，但完全無效，決心反叛巴比

倫，並變本加厲的迫害先知（見耶20: 1-

6 ; 22:25-26 ; 26: 1-24 ﹔ 46:1-12 ）。拿

步高先命令附近的屬國一一加色丁、阿

蘭、摩阿布、阿孟 派軍騷擾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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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其就範（列下 24:2-3﹔見耶 35: 11 ）。 （編上 27:25)

這位國王死時僅三十六歲，在位1 1年， (6) 達味的叔父（註：叔父此處屬廣

盡其子耶苛尼雅繼位為猶大玉（列下24: 義，指親屬而言），是個有才智

61 的人，曾作達味的參謀（編上 27:

32) 

(7) 一位生活在猶大王約沙法特時代

1273 約刻堂
的肋末人，曾幫助國玉從事宗教

改革（編下 17:8)

Joktan, lectan (8) 厄貝得的父親，阿丁的後代（厄

上 8:6)

人名，可能有「幼子」之意，是厄 (9) 阿撒耳的兒子，曾經反對厄斯德
貝爾的第三個兒子，培肋格的弟弟，他 拉休棄外邦妻子的法令（厄上 10:

自己生有十三個兒子（創 10:25-28 ）。 15) 
這十三個兒子的名字，多與亞巴郎以前 (10）約雅達的兒子，亦名約哈南，在

的阿拉伯支派名相間，尤其是阿拉伯南 充軍期後繼父位任耶京大司祭

部地區的支派。 （厄下 12: 11 ，泣，23 ）。但有人以為
約納堂及約哈南是兩個不同的

人﹒約納堂任大司祭職不久，便

1274 約納堂
被革職而由他的兄弟約哈南來繼

位（見「約哈南」條）

Jonathan, Jonathan ( 11）是約雅金大司祭及乃赫米雅時代
的一位司祭，也是瑪路客家族的

是舊約中非常普遍的一個人名，意 族長（厄下 12:14)
謂「上主賜與」。 ( 12）與前者同時代的一位司祭，舍嗎
(1) 白冷的肋末人，屬革爾雄的後 雅家族的族長（厄下 12:18)

代，而革爾雄是梅瑟的兒子（民 (13）一位司祭，是則加黎雅的父親，

17; 18﹔見出 2:22 ﹔ 18:3 ）。丹支 屬舍瑪雅家族（厄下 12:35)

派的人在丹城建立了邪神廟宇， (14）是一位書記，他的家曾是耶肋米

而在此拜神盡司祭之職的就是這 亞先知坐監被囚的地方（耶37:20 ﹔
位約納堂及他的子孫（民 1 7: 7- 38:26) 
13 ），如此直至北國第一次被充 ( 15）撤烏耳的長子，是舊約中最高貴
軍的時代（公元前 734 年，見民 傑出的人物之一。英勇的戰士，

18:13-30 ）。 達味忠誠無私的至交好友。他擊

(2) 達咪的兄弟史默亞的兒子，曾將 殺了駐在基貝亞的培肋舍特人的

一個雙手各有六指，雙腳也各有 首長（撒上 13:3 ），又在米革瑪斯
六趾，辱罵以色列的巨人殺掉 的峽口獲得了巨大的勝利（撒上

（撒下 21:20-21 ：，編上 20:6-7 ）。 13:5 ; 14: 1 23 ）。達味殺掉巨人
(3) 達味的一位勇士，哈辣黎人沙革 哥肋雅之後，二位英雄心心相

的兒子（編上 l l :34) 契。約納堂愛達味如愛自己一樣

(4) 屬猶大支派，赫茲龍的後代雅達 （撒上 l 8: I ），二人結為盟友（撒
的兒子（編上 2:32-33) 上 18:3-4 ），並盡力保護達味不受

(5) 烏齊雅的兒子，達味財政的主管 父親撒烏耳的謀害（撒上 1 9: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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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但見事機每況愈下，乃給這

味出主意逃走（撒上20 ）。二人後
來見面於品勒士曠野中，約納堂

明明確保證達味將是以民的國

玉，而自己願同他合作治圈，身

居達味之下（撒上23:16-18 ）。後
來同培肋舍特人在基耳波亞山上

作戰時，約納堂與其兄弟及父親

撒烏耳同一天陣亡（撒上31 :2﹔編

上 10:2 ）。基肋阿得雅貝士的居

民，夜間將他們的屍首從城牆上

取下，葬在雅貝士的禮柳下，並

禁食七天，以表哀慟（撒上31: 10-

13 ）。達味傷心哀弔父子兩人，
格外對約納堂的死亡，更是悲痛

之極。所作之哀歌，是希伯來文

學中最哀艷動人的詩歌（撒下 l : 

17 27) 

(16）大司祭厄貝雅塔爾的兒子，達味

忠信的僕從。當阿貝沙隆叛變

時，曾盡力幫助達味（撒下 15:36 ﹔

17:15-22 ），並將撤羅滿被傳為王

的消息傳報給阿多尼雅，而使他

的黨羽瓦解（列上 l :41 49) 

( 17）約納堂，瑪加伯的親兄弟，見瑪

2日伯。

(18）阿貝沙隆的兒子，曾被息孟打發
帶兵前往約培，將該城佔領（加

上 13: 11 ），也許此人是瑪塔提雅

的兄弟（加上 11 :70) 

1275 約色夫
Joseph, Joseph 

原文本作「若瑟」，但思高譯本主主

易於使人分辨起見，將之譯成「約色

夫」（見「若瑟」條）

(1) 達味時代的樂隊指揮（編上 2 5: 

2,9) 

(2) 約雅金大司祭時代的司祭族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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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下 12: 14) 

(3) 充軍後休外邦妻者之一（厄上 10:

42) 

(4) 約色夫（若瑟），是耶穌的兩位先

人，見路加所載的基督的族譜

（路 3:24,30)

1276 約史雅

Josiah, Josias 

舊約中的兩個人的名字，意謂「上

主扶持」

1. 猶大的第＋六位國王
他是默納舍之孫，阿孟之子，父親

祖父二人皆被視為以民歷史上的惡君。

約史雅登極時，年僅八歲，為主凡三十

一年（ 640 609 ），他是一位正宜的君
玉，不偏左右，堪得歷史的好評（列下

22:1-2 ），同達味、希則克雅一起被譽

為猶大最理想的君王（德的：4 ）。在宗

教上他的主要功績有三：宗教的改革，

修飾聖殿時法律書的發現及禮儀的重整

（列下 22-23:30﹔編下 34-35)

1.1 宗教改革
他在位第八年上已開始著手宗教的

改革（編下34:3 ），時國王年約十六歲。

他利用亞述帝國衰弱的時期，大刀闊斧

將國內一切外來的邪神木偶自各地創

除，是以人民的宗教熱誠蒸蒸日上，捐

獻亦開始豐富，於是利用這些捐來的錢

財，決心修飾忽略已久的聖殿（列下22:

3 7﹔編下 34:3 7) 

1.2 發現法律書

大約在 621 年，當聖殿的工程正在

進行之際，忽然發生了以民宗教史上的

一件大事。大司祭希耳克雅在聖醋的一

角落中，發現了上主的法律書，立即派

沙番書記向國王報告，並向國王朗誦法

律書。國王在聽聞之下，發現上主法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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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之不被人尊崇，乃撕破衣服深表痛

心（列下22:8-1 l ﹔編下 34:14 19 ）。更

決意將已開始的宗教改革徹底進行下
去，一定要使全體百姓嚴守上主在法律

書上所有的命令。

1.3 禮儀的重整

在重新與上主訂立盟約之餘（列下

23: 1 k 編下 34:29 33 ），更統令全國

在同年的愉越節，要完全按照法律書上

所命令的方式慶祝，以改過去在宗教禮

儀上的紊亂狀態（見出 12: 16﹔肋 23:5 ﹔

戶 9:3﹔編下30:2 ）。此時的北國以色列

政權已不復存在，故約史雅的宗教改

革，亦能在北方頗為順利地進行，使耶

京復成為全以民宗教的中心，而獲得宗

教上的統一，並將貝特耳的邪神廟徹底

破壞（列下 23:13-20)
曾有一個時期，不少的學者認為法

律書的發現，只不過是一種善意的欺

騙，用來使宗教的改革運動合法化，更

能容易達到目的。但是這種見解已被人

放棄，蓋實際上基於約史雅以前的兩位

國王 默納協、阿孟一的倒行逆施

及對宗教的冷淡，且積極的提倡邪神敬

禮，很可能上主的法律書實已被人遺忘

放棄，或掩藏了起來，而如今被人重新

發現﹔又從改革的步驟及內容來看

崇奉惟→神教，嵐除一切邪神，惟一聖

殿，以及心靈的宗教 實際上這本被

發現的法律書是屬於申命紀內的著作，

且這種見解早已被熱羅尼莫、亞大納削

及金口若望等所明認。

約史雅國王在對外的政治上，盡力

保持主權的完整獨立，並漸漸將失於亞

述帝國手中的領土收回，其中包括大部

份的加里肋亞及撒瑪黎雅省的土地。國

王之能如此順利地收復失地，主要是由

於亞述此時已軟弱不堪之所致。國王去

世的前三年（ 612年），亞述首都尼尼微

失陷於新興的強敵聯軍巴比倫及瑪待人

手中。埃及法郎乃苛出兵向幼發拉的河

進發，想助亞述人一臂之力，約史雅強

1277 - 1279 

行出兵阻止其去路，雖經勸告不要干

涉，王仍不聽，乃在默基多平原與乃苛

展開大戰，結果大敗，且身負致命傷，

被送回耶京，便與世長辭，被葬在祖先

的墓中，百姓舉喪哀掉（緬下35:21 27 ; 

列下23 :30 ）。他死後，國士百姓全受埃

及的統治，其後更有巴比倫帝國的入

侵，宗教復蹈舊轍，邪神敬禮再度猖掀

（列下23 :32,3 7﹔見耶22:10-30 ﹔ 13: 17 ; 

貝。 6:1-6,13)

2 賣法尼雅的見于
他是匣加利亞先知同時代的人，與

則魯巴貝耳→齊白充軍地巴比倫歸來，

是耶京的知名之士。先知曾向其索取金

銀，為作大司祭耶叔亞的冠冕（匣

6:11,10) 

1277 約叔亞

Joshua, losue 

(1) 按撒上 6: 14 的記載，約叔亞為貝

特舍默士人，當培肋舍特人將上

主的約櫃送還以色列人時，載約

櫃的車曾停在他的莊田裡。

(2) 約叔亞為猶大王約史雅時代的耶

路撒冷市長。見列下 23:8 。

1278 約國斯

Zeus, /ovis 
見 1128 則烏斯。

1279 約阿啥次

Jehoahaz, /oachaz 

是舊約中兩位君主的名字，意思是

「上主拿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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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北國以色列的第十一位國王（公

元前 814-798 ），耶胡的兒子及繼

位人（列下 10:35 ﹔ 13:1-9 ），走了
他父親敬禮邪神的道路（列下

13:6 ），是以受了天主的懲罰，遭

阿蘭人主哈匣耳及其子本哈達得

的大事騷擾壓迫，使北國軟弱不

堪，只剩有騎兵五十，戰車十輛

及步兵一萬（列下 13:7) ，並且失

去了不少的村莊和城市（列下

13 :25 ），事實上已變成阿蘭的屬

國。於是國王回心轉意，祈求上

主的救助，天主聽了他的哀禱，

使他的孫子雅洛貝罕第二再重整

國士，重振國勢（列下 14:25-

27 ）。他死後被葬在撒瑪黎雅，

其子耶局阿士繼位為王（列下
13:9) 

(2）南國猶大的第十七位國王

( 609 ），是國王約史雅及王后哈

慕塔耳的兒子（列下 23:31:，編下

36: 1 ）。原名沙隆（騙上 3: 15﹔耶

22: 11 ），二十三歲時登極為玉，

而改名作約阿哈次。在位只三月

（見列下 23:31 ），即被點而失去

王位，其原因可能是因為他身為

約史雅的幼子（編上 3: 15 ），卻被

立豈有圓王，自然容易招致其兄長

們的妒意。另一方面是他盡力保

守中立，即不偏向埃及，亦不欲

依恃巴比倫，而惹起埃及法郎乃

苛的不滿，故此將他革除，而立

他的兄長厄里雅金為猶大王，並

給他改名作約雅金。約阿哈次則

被充軍至埃及，死於充軍之地

（列下 23.刃，34 ），他的名字亦見
於先知書（耶 20:10-12 ﹔ 則

19:3) 
註．猶大王阿哈齊雅，約蘭的兒

子，有時亦被稱為約阿哈次（編下

21:17 ），但他最通用的名稱是阿哈齊雅

（列下 8:25-9:25﹔編下 2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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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0 約革貝得
Jochabed, /ochabed 

女人名，意謂「上主是光榮」’是

肋末的女兒（後代），阿默蘭的姑母及

妻子，生亞郎、梅瑟（出 6:20 ），及米

黎盎（戶 26:59 ）。拉丁和希臘本作「堂

姊妹」。娶姑母為妻之事，為後來的法

律所禁止（見肋 18:12)

1281 約雅黎布

Jehoiarib loiarib 

舊約中的二人的名字，意謂「願天

主爭辯」

(I) 是司祭班第一班的首長。這種班

次為達味所制定（編上25:7) 。充

軍期後，他全家居於耶京（編下

9: 10 ），是則魯巴貝耳、約雅金大

司祭及乃赫米雅同時代的人（厄

下 12:6, 19; l 1: 10 ）。

(2) 是猶大支派人，培勒茲的後代，

阿達雅的父親，充軍期後，居於

耶京（厄下 l 1 :5) 

1282 約刻默罕

Jokmeam, /ecmaam 
見 1988 雅刻默罕。

1283 約刻乃罕
Jokneam, lachanan 

(1) 城名，原意不詳，是肋末人默舞

黎家族所得的城市，位於則步陸

支派境內（蘇 21: 34 ），在默基多

西北約十一公里處，在加爾默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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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北部山腳下，古時是依次勒耳

平原的重鎮。

(2) 人名，在若蘇厄於約但河西岸所

戰敗的王子中，有加爾默耳的約

刻乃罕王子（蘇 12:22)

1284 約刻特耳

Joktheel, /ectehel 

地名，其意不詳。

（！）屬猶大支派，應在舍斐拉

( Sephela ）平原之南的拉基士附
近。但它確切地點，至今仍未能

證實（蘇 15:38)

(2) 列下 14:7記載．「阿瑪責雅（猶大

玉， 796-681 ）在鹽谷擊殺了一萬

厄東人，一戰而佔了色拉，改名

叫約刻特耳．．．．．．」。按學者公認

的意見，此處所說的約刻特耳就

是日後的培特辣。

見 1644 培特辣， 735 貝特辣、 1053 阿瑪

責雅。

1285 約沙法特

Jehoshaphat, losaphat 

1. 人名
意謂「上主判斷」。舊約以此為名

者，有下列諸人，

I. I 阿希路德的兒子，曾為達味及撒

羅滿的重要參議員及御史（撒下

去 16; 20:24; 列上 4:3﹔編上

18: 15) 

1.2 達味的勇士之一，是默騰地方的

人（編上 l 1 :43) 
1.3 當達味將約櫃自教貝得厄東之家

遷往耶京時，約沙法特是在約櫃

前遊行行列中，主持奏樂的司祭

1284 - 1285 

之一（編上 l 5:24) 

1.4 怕魯亞的兒子，是在撒羅滿時代

主持依撒加爾支派行政的太守，

並負擔王宮每年一月的花費（列

上 4: 17) 

1.5 尼默史的兒子，耶胡的父親，耶
胡曾為以色列國主（列下

9:2,14) 

1.6 在分為南北朝之後的第四位猶大

國王（ 870-848 ），是阿撒王及阿

組巴的兒子（列上的：24﹔編下

17: 1 ﹔ 20:31 ）。在登極之前，曾因

父親疾病纏身，攝政五年之久，

登極時年已三十五歲（列上

22:41,42 ）。同時代的北國君王為

阿哈布、阿哈齊雅及耶昂蘭（列

上 22:41-51 ﹔編下 1 7 :20 ）。他盡

力追隨父王之行徑，維持惟一神

的敬禮，斟除高丘及木偶等邪神

異端（列下 22:43：，編下 17:6)

打發政府官員及司祭，下鄉教訓

百姓上主的法律（編下 17:7-9 ）。

對外則鞏固國土，修建防禦工

事，整備軍隊，威勢大振，使附

近的培肋舍特及阿拉伯人皆稱臣

納稅（編下 17:5,10-19 ）。重整社

會正義，設置特殊法庭，解決宗

教及社會的糾紛（編下 1 9: 4 -

11 ) 

在對北國以色列的關係上，一反

舊日的作風，採取緩和的手段，

與北圓阿哈布王由子女的通婚

（其子約蘭與阿哈布女阿塔里雅結

婚）而成聯盟（編下21 :6 ），因此

親助阿哈布對阿蘭人作戰，幾乎

身亡（列上 22:2 33 ﹔編下 18:2-

3 2 ）。數年後，賴上主特別援

助，將摩阿布、阿孟及瑪紅人的

聯軍戰敗，凱旋而歸（編下20: 1-

28 ）。其後更與北國王阿哈齊雅
建造塔爾史士商船，運輸教非爾

的黃金，但遭失敗（列上 22: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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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編下 20:35-37 ）。最後，再

與北國王耶屬蘭聯盟攻打叛變的

摩阿布人，但無勝利可言。如

此，幾乎一切與北國的聯合事

業，皆無理想的結果（列下 3:4-

27 ）。約沙法特死時，享年六十

歲，其子約蘭繼位為王（列上22:

51 ﹔編下 21: I) 

2. 山谷名

按岳4:2, 12 ，上主在末日將在這山

谷中招集天下萬民施行審判，故此亦名

為「審判谷」（岳 4: 14 ）。自公元第四世

紀以來，基督徒、猶太及回教人，皆以

為聖經上所說的「約沙法特谷」就是耶

京城邊的克德龍谷。故此這窄狹的山谷

的兩邊墳墓滿佈’等候末日的審判。但

這種傳說，按一切近代學者的意見是毫

無根據的，蓋聖經上的「約沙法特谷」

只是一個象徵末日審判的名詞，而不是

地理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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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裡十個人的名字，意思是「天

主恩准」

(!) 是苟默爾的兒子，曾與人同謀造

反，將猶大王約阿士殺掉（列下

12:22 ）。在編下24:26以他為摩阿

布女人史默黎特的兒子。

(2) 本雅明支派的勇士，是革德爾地

方人，在漆刻拉格與其他戰士，

投奔了達味（編上 12:5)

(3) 撤烏耳的兩位將軍，屬默納協支

派，在漆刻拉格歸順了達味（編

上 12:21)

(4) 肋末人，教貝得厄東的兒子（編

上 26:4)

(5) 本雅明支派人，在約沙法特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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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是位重要的軍官（編下

17:18) 
(6) 是在希則克雅王時代，在聖殿管

理倉房的一位肋未人（編下

31: 13) 
(7) 是約史雅圖王時代的一位肋末人

首領，曾以羔羊贈送肋末人，使

之隆重地慶祝逾越節（編下

35:9) 

(8) 肋末人耶叔亞的兒子，曾在充軍

期後於耶京同其他兩位司祭，點

收衡量厄斯德拉自巴比倫帶回來

的屬於聖醋的金銀和器血（厄上

8:33) 
(9) 是帕市胡爾的子孫，也是司祭，

充軍期後，奉命將自己的外邦妻

子休掉（厄上 10:22)

(10）肋末人，充軍後奉命休掉了自己

的外邦妻子（厄上 10:23 ）。很可

能他與厄下8:7向民眾講解法律的

肋末人約匣巳得，及後來管理聖

殿外務的約匣巴得（厄下 1 I: 16) 

同為一人。

1287 紅海

Sea of Reeds, Mare Rubrum 

紅海是位於埃及和阿拉伯之間的一

個內海，長一千四百五十英哩，闊約一

百五十英哩，以蘇葬士運河與地中海相

連。

希伯來文稱之為「蘆葦海」（穌弗

海）。紅海一詞祇見於希臘譯本及新約

中。紅海在舊約有時是指西乃半島西邊

的蘇葬士海灣而言（出 10: 19 ; l 3: 18: 

15:4﹔戶 21: 14﹔申 l 1 :4 等），有時卻

用於西乃半島東邊的阿卡巴海灣（出口：

31﹔申 2: 1 ：，列上 9:26﹔編下 8: 17﹔耶

49:21) 
出 14 ﹔ 15 兩章所敘述的以民奇蹟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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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海的地點，卻不是我們上面所說的那

屆寬一百五十英哩的紅海，而是在蘇舞

士~t部的一段湖沼地區。但北自薩伊德

港（ Port Said ），南至蘇葬土這一段斷

斷續續的伸長湖沼地帶中，以民的確在

那一個地點渡過險關而離埃及人的迫

害，卻是至今學者們仍在爭論的懸案。

在這些紛耘的意見中我們特提出主要的

四個介紹如下：

(l) 在蘇靠士附近。這是自第四世紀

以來，直至 1875 年的傳統意見，

但是這種主張現已無人擁護，原

因是以民出離埃及的時候，埃及

的京都不在門非斯而在左罕（詠

78: 12,43 ）。又出谷紀裡的許多地
名，辣默色斯、穌苛特、丕通

等，都在埃及的東北部，但是其

中最主要的原因卻是，自蘇黎士

過海後，至第一站的瑪辣（現今

之阿雍慕撒AyunMusa ）只有十四

公里，這與聖經上所說的「三天」

的路程甚為不合（出 15:22 ）。再

者，此處退潮的時間只有三個小

時，這為使全以民過海之舉，似

乎太為短促了，因此應在更北面

的地區。

(2) 在苦水湖與蘇葬士之間的一個地

區。這一說法除了是沒有根據的

推想之外，似乎過海後至瑪辣的

距離，仍嫌太短。

(3) 以民是在苦水湖走過。這是大多

數學者所擁護的意見。開鑿蘇靠

士運河的工程師及地質學家證

明，當初苦水湖與紅海原是相連

的。這更增加了這一學說的力

量﹔但一些學者們卻懷疑，甚至

不相信這個意見的真確性，蓋此

處的湖水深達十五公尺，一夜之

間的東風對這麼深，這麼多的水

量能發生什麼作用？見出 14:21 。

這似乎已超出了奇蹟所需要的範

圍。此外，這個意見以為以民原

1288 1289 

想再向南部水淺的地方進行過

海，但為埃及的追兵切斷南進的

去路。故祇好在苦水湖過了海的

這一說法，亦是沒有確實根據的

臆說。

(4) 在廷撒湖（ Tirnsah ）的突出部份。

按這一意見，廷撒湖曾與紅海斷

續相連，中間有突出的旱地，考

古學者且在苦水湖及廷撒湖之間

發現了一些散漫的小村落。因著

海潮的漲落，旱地或少或多的出

現著。以民就在這裡過了所謂的

紅海。還有一個有力的證據，是

在此處的對面就是聖經上所說的

巴耳責豐（出 14:2 ）。擁護這一意

見的學者，有拉岡熱、胡默勞

耳、吳巴黑（ Ubach ）等人。

1288 紅母牛

Red Cow, Vacca Rufa 
見 426 母牛。

1289 紅噶嗈

Onyx Stone, 
Onychinus Lapis 

一種寶石，其上有不同色彩的條

紋，主要者凡紅、白、黑三色。聖經上

雖然不少次提到了瑪磁石（創 2: 12 ：，出

25:7 ﹔ 28:9,20 ﹔ 35:9,27﹔則 28: 13﹔約
28: I 6﹔默 21: 19 ），但因所用並非術語
名詞，而只是普通民間用語，故很難以

科學的方式來斷定它的品質。何況各種

語言的翻譯，也互有出入。

見 430 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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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0 美索不達米亞﹝阿蘭納哈辣

因、帕丹阿蘭l
Mesopotamia 
[Aramnaharaim] 

這一個地理名詞，是在大亞歷山大

死後（公元前 323 年）為色霎苛王朝首

次利用，概括地指幼發拉的及底格里斯

兩河的中間地區，巴比倫北部的盆地，

亞美尼亞的南部地區及托魯斯山脈而

言。舊約原文上稱之謂「阿蘭納哈辣因

Aram N aharayim 」（創 24: 10 ），或「帕

丹阿蘭」（創 25:20 ﹔ 28:2,5,6；日 18 ﹔

35:9 ），或者簡稱「帕丹」（創刊：7 ）。

見 219 巴比倫、 775 亞述、 1135 敘利亞。

1291 耶穌

Jesus, Jesus 

人名，意謂「上主施救」

(1) 德訓篇的作者，名為「耶穌」（參

見德 50:29; 51:1 及德的序言）。

(2) 新約內，在救主的族譜中，提及

一位名叫「耶穌」的（路 3:29 ）。

(3) 在協同聖保祿傳福音的人中，有

一位「號稱猶斯托的耶穌」（哥

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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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升天是聖經及人類歷史上絕無

僅有的事帥。雖然舊約中曾載有哈諾客

（含的：21 ）及厄里亞（列下 2:1-18 ）被提

升天的事，但二者迴然不同，蓋後兩人

未經死亡就被提升天去了﹔而耶穌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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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苦難、死亡、埋葬、復活後才升了

天。還有，耶穌依本性是天主聖子，那

麼，他的升天是歸回聖父的光榮中。他

既降生為人，被提升天仍然是人。
聖經上描述耶穌升天最清楚最刻劃

入骨的，要算路加聖史。他在他第一部

（福音）書的收尾（路24:50自 51 ），尤其

在第二部書（宗徒大事錄）的開端，給

我們寫下了耶穌復活後第40日升天的詳

細情況（宗 1 :4 12﹔見 1 :2-3 ）。耶穌在

復活後多次顯現給宗徒們，證明他復活

後的第四十日，將他們聚集在橄欖山頂

上，教訓他們之後，乃被舉升天，有雲

彩接了他去，並有兩位白衣天使，報告

給那些驚愕不己，仰天而望的眾人，耶

穌將再乘雲降來。雲彩在聖經上往往代

表天主的顯示（出 13:21 22; 24:15 18 ; 
40:34 38 等﹔瑪 17:5﹔谷 9:7﹔路 9:34-

35) 

雖然谷 16:9-20 亦提及耶穌升天的

情況，但學者都說，谷在此是受了路的

影響。如此說來，聖經只有路加清楚的

記載了耶穌升天的情況，猶如曾經親眼

看見了耶穌升天一樣。
其他有關耶穌升天的記載雖然很

多，但都未提第幾天升了天，在甚麼地

方，甚麼環境之下升了天。看來似乎很
奇怪，但是為明瞭此點，我們要知道，

宗徒們傳教的主要任務，及他們宣講的

核心有三﹒（ 1 ）耶穌復活（宗 l :21-22 ; 

2:23 ; 3:15,26 ; 4:10,33 ; 10:40-41 ; 13: 

30-37 ; 17:18-31 ; 22: 15 ; 26: 16) 

(2 ）耶穌升天，坐在聖父的右邊（宗 2:

33 36 ; 5:30 32 ; 7:55 56﹔參見瑪拉：

44; 26:64﹔谷12:36 ﹔ 14:26; 16: 19：，路

20:42 ; 22:69) , (3 ）耶穌還要光榮地

降來（宗 3:20,21 ﹔ l :7, 11 ）。聖保祿亦

祇說耶穌復活後升了天﹔至於怎樣升了
天，則隻字未提（羅 8:34﹔格前的：25:

弗 1 :20﹔哥3: 1-3﹔希 l 汀， 13 ﹔ 2:7 9: 8: 

1; 10: 12 ﹔ 12:2 ），也如其他宗徒們講

了他的再來（得前 1: 10; 4: 16﹔得後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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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格前 4:5﹔斐 3:20﹔哥 3:4﹔弟前 6:

14 ）。在公函內亦是祇將耶穌的復活升

天相提並論（伯前 l :3-4,21﹔若－ 2:1) 

並提及他的再來（雅 5:7,8 ﹔ 伯前 l : 

7, 13,24; 4:13 ; 5: 1,4, 7, 13﹔若－ 2:

2 8 ）。由此我們看出來，除了聖路加

外，其他的宗徒都祇是將耶穌升天的事

蹟作為神學信德的道理傳授給我們。耶

穌如何升了天，升天的地方、時日、光

景等，與信德的道理都是無關緊要的

事，故都略而不提。

正因為如此，有些唯理學家以為耶

穌升天的事蹟，是後人偽造的，是最初
教會信德的產品，絕無事實的證明﹔或

說最多耶穌的靈魂升了天，而他那可壞

的肉身則存留腐朽於地。更舉出偽經上

的矛盾處 復活後十八個月至十二年

才升天 以及教父皆未曾提及如何升

了天為證。聖熱羅尼莫則有時說復活當

天升了天，有時則說第四十日才升了

天。對於這些唯理派人的說法，我們只

簡單地答覆：一切解經家都承認路 24:

50-51 及宗 1 :4-12 ’的確是路加聖史的

作品。他清楚的描述了耶穌如何在眾人

目睹之下升了天，並且在復活及升天之
間，相隔一段時期，而不是最初教會信

德的產品，更不是當時信友們的幻想。

偽經固能幫助我們明瞭一些古猶太人的
風俗人情，使人更易解釋聖經，但（詩經

卻不是我們信德的準繩。古猶太人確信

人的靈魂同肉身是分不開的，即使是死

後仍同在一齊，除非是因罪之罰而被生

硬的分閱（益的 19﹔智 l 13 ）。故此說

耶穌祇靈魂復活升天是無稽之談。教父

們祇是跟隨宗徒們的表樣，沒有提及耶

穌看得見的升天，或升天時的情形，但

他們堅信耶穌升天是無疑的事實。面對

聖經上這麼豐富的諭耶穌升天道理的資

料，任何心地正宜的人是不會，亦不應

否認的。再說遠在第四世紀初，在耶穌

升天的地方 橄欖山頂上 公斯當

定已修蓋了一座大殿，為紀念此一奧

1293 

蹟。在375年頗默尼亞（ Pomenia ）貴婦

建築了一八角形的聖堂於同一山頂上，

為紀念同一事蹟﹔此堂之遺跡存留至今

日。這一切都是最初信友們對耶穌升天

地點的尊敬，及對此奧蹟敬禮的鐵證。

1293 耶鯨基督﹝先存l
Jesus Christ Jesus Christus 
[Preexistence of Christ, 
Praeexistentia Christi] 

1. 名字

1.1 原名的意義

耶穌基督是天主子降生為人的名

字。希伯來或阿拉美文原稱為「耶叔

亞」或「耶屬叔亞」（見若蘇厄條），意

即「雅威（上主）是救援」，或「雅威

施救」（參見依撒意亞、歐瑟亞條）。希

臘文將它縮短，簡稱為「耶穌」

(Jesus ），以後此簡稱沿用於拉丁文和

其他語文中。

依照天使的囑咐，童貞瑪利亞的兒

子，在受割損時，應命名為「耶穌」

因為按天使的預告，「他要把自己的民

族由他們的罪惡中拯救出來」（瑪 l : 

21 ，站，路2:21 ）。四福音在敘述耶穌的

言行教導中，普通將耶穌一詞用大字體

標出。有時，為了將吾主耶穌與當時其

他名叫耶穌的人，加以區別，清楚地稱

他為「納匣肋人耶穌」（谷 10:47 ﹔ 14:26

等），或「若瑟的兒子耶穌」（若 6:42 ﹔

1 :45﹔路4:22 ），或「瑪利亞的兒于」（谷

6:3) 
耶穌是人名，基督（或基利斯督）

為尊稱。基督是希伯來文「默西亞」一

詞的希臘譯文，意為「受傅者」（詳見基

督、默西亞條）。這尊稱將宗徒、門徒

和教會對耶穌的信仰表達了出來，承認

他是天主所預許，以民歷代所期待的治

699 



1293 

理民眾的君王（瑪 2:4-6 ﹔ 16: 15 ; 27: 

11, 17﹔谷8:29等）。所以，「耶穌基督」

或「基督耶穌」’這兩個多次用於新約

並列的名稱，原是明認信仰的一種徽

號，也可說是教會最短的一端「信

經」

這原來作為尊稱用的「基督」’從

宗徒時代開始，逐漸成了與「耶穌」通

用的名字，不過此名常特意表示耶穌是

復活後永享光榮的主宰（若20:31 ﹔宗2:

36﹔斐 2: 10 等）
由於耶穌的門徒明認他為基督，因

此教外人就稱他們為基督徒（宗 l l ﹒凹，

參見基督徒條）

1.2 中文名的由來

在我國，吾主名稱的形成歷史，始

於第七世紀。 635 年，從敘利亞來我國
宣傳福音的景教教徒，先將耶穌的名字

按敘利亞文音譯為「移鼠」’以後改譯
為「扇數」。又將「默西亞」（即基督）

按敘利亞文音譯為「迷師訶」，或「迷

詩詞」’或「彌尼訶」’以後改譯為「彌

師訶」或「迷施訶」。

大約在第七世紀，與景教同時來我

國開始傳教的明教（亦稱摩尼教）的門

徒們，稱耶穌為「夷數」或「愛薛」（參
見「唐景教碑頌正詮」陽瑪諾撰著，上

海 1878年重版，「唐元二代之景教」羅

香林著，香港 1 9 6 6 年出版﹔ A.C.

Maule, 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 London 1930; R Y. Saeki, 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閥， Tokyo, 1937, 1951 ）。
十六世紀中葉，天主教耶穌會會士

來華後，先將耶穌的名字，按意大利文

音譯為「熱所」’至十六世紀末葉，始

通用「耶穌」二字。又先將耶穌稱為「基

利斯督」’至十六世紀末葉（在J Basset 
所譯新約內），此名始被縮短為「基督」

二字（參見R Brunner, S.J., L ’ Euchologe 

de la Mission de Chine, Muenster 1964; 
P. M. D’ Elia, S. J’, Fanti Ricciane, V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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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I, Roma 1942鉤，「天主教東傳文獻」
台北 1965)

現代無論天主教或基督教信徒，

都用「耶穌基督」吉普救世主的名字。

2. 耶穌生平的歷史誼據

2.1 教外史家的語據

古時，非基督教徒關於耶穌歷史上

的生活，記載得很少。羅馬的歷史家塔

西佑在他的年鑑裡（XV,14），記述尼祿皇

帝於64年指控基督徒放火燒毀羅馬城。

塔氏說：「他們（基督徒）的創立人基督，

在提庇留當國時，被猶太地區的總督般

雀比拉多判處死刑」。史家穌厄托尼

「瞎勞狄傳記」裡（25:4）說：這位皇帝「由

於猶太人為了基勒斯督而暴動，遂將他

們驅逐出羅馬」。此處所提基勒斯督，

無疑是基督。還有一位羅馬作者小普林

尼，他出任小亞細亞彼提尼雅省總督

時，於 100 年左右，給特辣雅諾皇帝上

書，幾次提及基督的名字，說：基督徒們

在定期集會時「頌揚基督，以基督為

神」（函 X96)

猶太史家若瑟夫，在他編著的猶太

古史（The Antiquities of the Jews ）裡，
提到雅各伯，且稱他是「那號稱基督的

耶穌的兄弟」（20,9,1 ）。在此史書內，還

有一段記述耶穌所行的大事，以及受死

和復活（ 18,3,3）：但學者們以為這一段是

竄入原文內的衍文。

聖經以外的證據，為數不多，但須

注意，雖然猶太人和外教人，從開始就

激烈地反對基督教會，但自古以來總沒

有一個反對者否認過耶穌生死於巴力斯

坦的史實，直到今天也沒有一位公正不

偏的史家敢否認耶穌為歷史上的人物。

2.2 教會內傳記的史料

從宗徒時代起，教會內論耶穌生平

及吉行所留傳的歷史資料甚多。宗徒時

代的著作者，固然一方面以信仰承認芷

宣傳耶穌是「基督」’即猶太人所期待

的默西亞和人類的救主﹔另一方面也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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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將親眼親耳所見所閣的史事筆之於

書，傳流後世。

2.2.1 聖保祿書信的語據

聖保祿的書信（寫於51 至 66年）是

最古的證據。保祿大概沒有親眼見過在

世時的耶穌，但在前往大馬士革的路

上，卻於神視中看見了光榮的主（格前

9: I ; l 5:8﹔迦 I: 15，峙，參見宗9 ﹔ 22:6
16 ﹔ 26:12-18 ）。他歸化後，無疑從各

方打聽了有關耶穌在世時所行所教的一

切。他個人的信仰以及他宣傳的福音，

固然確本於他領受於主的散示（迦 i : 11-
12﹔格前 l 1 :23 ），但他自己也承認，關

於歷史的事實，是依據目擊證人的報導

（格前 15:3-7﹔迦 1:18-19 ）。

保祿在書信內，提及到耶穌的誕

生，按肉身是亞巴郎的後裔，出於達咪

的家族（羅 1 :3﹔迦 4:4 ），耶穌的神聖

生活（格後 5: 14,21 ; 10: 1 ），聖體聖事

的建立（格前 I 1:23-25 ），耶穌為聽聖

父之命，並為愛人之故，死在十字架上

（格前 2:2﹔格後 5:14﹔迦 2:20; 3:1,13; 

斐2:8 ），被埋葬後第三天復活（格前的：

4 ）和復活後的顯現（格前 15:5-7 ）。更

有關係的是：保祿以為他的收信人，對有

關耶穌所宣佈的一切事，早已有所認識

（格前 9:14﹔格後 1 1:4﹔迦 1 :6 9 ）。他

自己願為這一切再次作證。

2.2.2 四福音的誼據

為認識耶穌的生平與言行，最主要

的史卷就是四部福音。固然，這四部福

音的作者（聖史們）所撰述的，並不屬

於狹義的史書類型，也不是「傳記」或

「回憶錄」。曼史們也無意以科學方

法，並以歷史文學體裁，記述耶穌一生

的事蹟，祇是以信仰宣佈有關耶穌的喜

訊，使人相信耶穌是天主子和救世者

（路 l :4﹔若 20:30-31 ）。為此，他們不

想詳細地描繪耶穌的生平，祇想、講述他

如何以言以行，證明自己是聖父派遣來

的，並且完成了救世的使命。每一位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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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又另外著重一個特殊目的，根據此目

的，選取資料而編輯耶穌的言行，所以

很不容易根據四部福音，按次序編制耶

穌的生平與言行年表，或編成一部「耶

穌的生平史」。

按以上所述，我們承認，聖史們給

我們介紹的，是「信仰中的基督」（

Christus fidei ） ，這就是說，耶穌復活

後，他的門徒才完全了解耶穌以前的所

言與所行﹔同時也明白古時諸先知論他

所預報的，才確實相信他是「主」’是

「默西亞」﹔並且將自己因信仰而領悟

的，宣佈給世人（路 24:31 ﹔若 20: 8-

9，凹，京 2:36; 5:31 ）。

2.2.3 聖經以外宗徒時代的語據

除福音外，還有一些耶穌的言論，

或保存在新約其他書內（例如宗 20:35;

格前9: 14﹔得前4：的－ 17 ），或記載於正

經以外的書籍內，即所稱為的「未錄主

言」（ Agrapha ）內。不過，這些遺言，

為認識耶穌的價值不大。

至於那些稱為「偽經福音」的作

品，不可當作可資憑信的證據，因為都

是在宗徒時代以後才出現的，而且多半

是虛構的故事（參見「偽經」及「童年

史」中的「偽經童年史」條）

3 耶穌生平年表
按四部福音的記載，祇可編成耶穌

生平年表大略。福音內提及了三件經外
歷史的事實，可以幫助我們大概確定耶

穌生平的史期：耶穌誕生在黑落德為玉的

時候（瑪 2: 1 ﹔路 l :5 ），開始傳教於羅

馬皇帝提庇留第十五年（路3: 1 ），當時

「大約三十歲」（路 3:23 ）﹔潔淨耶路撒
冷聖殿的時候，是在修建聖殿的第46年

（若 2:20)

3.1 生平年譜大綱

3.1.1 耶穌的誕生

根據瑪2:1及路 l :5兩節所載，推定

耶穌誕生在公元前四年以前，即黑落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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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世的那年前（請注意：按公元計算的年

曆法，是神學家狄約尼削在第六世紀初

創制的，他原想用耶穌誕生的那一年為

元年，但他算錯了幾年）。又根據瑪 2:

惦記載黑落德派遣人殺害白冷一切兩歲

以下的嬰孩一事，也可以說，耶穌誕生

於公元前六年。此外，無法再作推論。

3.1 .2 公開傳教的年代

從路3: 1,23 可推論出耶穌公開傳教

的約略時期。按奧古斯都卒於公元一四

年，同年也提庇留登極為主，而提庇留

為王的第十五年（路3: 1 ），正是耶穌公

開傳教的一年，但提氏已於第十二年與

奧氏共治天下，如果聖史所指提氏為王

第十五年，又是從他與奧同泊的那年

（即十二年）算起的，那麼公開傳教約

在公元27年。再者，由若2:20可笑日，清

潔聖殿是在修建聖殿的第四十六年，而

根據若瑟夫在《猶太古史》（XV, 11,1 ）所

記，大黑落德於公元前 20 年至 19 年

間，開始興工建築聖殿，所以由若2:20

也可得到同一結論，即公開傳教約在公

元 27 年。

3.1 .3 耶穌傳教的時期

耶穌傳教的時期，大概祇有兩年零

幾個月。這從對觀福音是看不出來的，

因為三位聖史用同一的結構系統整理福

音資料，多記述耶穌在加里肋亞的傳教

工作，最後才將他在耶路撒冷行的事蹟

總合起來。如果祇讀此三福音，可想耶

穌傳教僅一年之久。至於聖若望卻在耶

穌傳教以後，三次提及翰越節（2: 13,23 ; 

6:4 ; l 1 :55），因此，應推知傳教的時期

應是兩年零幾個月。

3.1.4 耶穌死的日期

關於耶穌死的日期，聖若望又留下

更可憑信的報導。四部福音證明耶穌在

比拉多總督跟前受了審判（比拉多從公

元 26 36 年為猶太總督）。按若 18:28 ﹔

19: 14，孔，42可知耶穌是在輸越節的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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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尼散月第十四日）死的，那一天正

是安息日的望日（即星期五）。公元 30

和33年尼散月第十四日，適逢星期五。

所以，按以上所述，可以推知耶穌是在

公元 30 年 4 月 7 日死的（參見「年曆」
條）。是日為星期五，「約莫第六時辰」

（若 19: 14 ）即中午時分（由若 4:6 ﹔ 11:

9 可以看出﹒若望計算時日是從日出算

起，分為十三小時﹔馬爾谷卻分為四個

時辰谷的 1,26，刃，為此谷的：26 指耶

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時，是「第三時

辰」）。總之，耶穌生活在世的歲月，

大概是三十五或三十六歲。

3.1.5 傳教暗的編年史

由於聖史們著作時，專注重福音的

內容，少注意依次驢列耶穌的言行，因

此，很難按次序排列耶穌傳教時的編年

史。凡這樣排列的編年史，僅有多少可

能性的價值而已。

3.2 福音論耶穌生平的語據力

聖史們既根據信仰並為宣傳信仰而

著作了福音，那麼我們要問﹒他們宣講

的「信仰中的基督」’是否是「歷史中

的基督」？這就是現代聖經批判家辯論

最烈的問題。凡研究宗教歷史比較學和

文學頸型的作者，大多數杏認福音內描

寫的是耶穌的實像。按他們的意見：宗

徒們因幻想而信耶穌復活了，就根據熱

烈的心情，捏造了他們師傅的一種理想

的形像﹔於是在福音內加了許多奇怪神

話的成分，為認出耶穌的實像，這一切

必須排除（Demythologization）﹔並且關

於福音裡記錄的道理，必須取消大部

分，才可尋出耶穌真正講過的話。

這兩種學說因否認超自然界與自然

界接合的可能性，所以也就拒絕各種奇

蹟和默感的可能性。

為答覆提出的問題，我們首先要注

意：宗徒們宣揚光榮中的基督時，多次

特意向猶太人說明，這就是他們所認識

的歷史中的耶穌，是他們釘死的「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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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宗 2:36 ﹔ 5:30﹔希 2:9 ）。保祿

毫不遲疑地聲明，他所見過的光榮的

主，實在是他原先不顧意承認的「那位

納匣肋人耶穌」（宗 22:8 ﹔ 9:5 ; 26: 
15 ）。為新約的著作者，「信仰中的」及

「歷史中的」絕對是同一的耶穌，就是

宗徒們傳揚的耶穌。關於這問題，他們

總沒有表示過懷疑和反對。他們唯一反

對宗徒們宣講的理由，不外乎是不願還

接受一個「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格

前 I :23) 

固然，耶穌的復活，引起門徒們的

熱衷，使他們心靈的眼目開朗，明白了

耶穌在世時所言所行的深意，懂得了古

時先知論默西亞所預言過的事情（路24:

25-31 ）﹔但這種了解耶穌使命的熱烈

信仰，不會使他們誤傳耶穌生前所有的

事實，和捏造他講的道理。何況當時還

有許多人曾親眼看見，親耳聽過的人可

作證人。
從另一方面看，福音的作者雖然各

自寫作的目的和選取的資料，有所不

同，但他們每人都給我們留下了耶穌的

同一形象，這形像常表出他的一種特殊

性質：例如他生平一切言行的意向，常

是歸於天主聖父，聖父的旨意是他生活

的唯一規範，他對罪人常顯出慈愛和寬

恕﹔卻嚴詞拒絕自高私心的人，怨恨虛

偽假善的人。他講的話，雖然與古時先

知的話相似，卻表示出一個有特質個性

的人格。總之，四福音的作者論耶穌而

記錄的事，都是本於經歷過的事實和其

惰，絕不能出於他們想像力的創造。

除此以外，福音記載的事中，還有

幾件特別具有證明力的，可作福音的歷

史上可靠性的明徵。

四位聖史都報導：耶穌的故鄉是猶太

人鄙視的納僅肋（若 l :46 ）﹔他是默西

亞，聖潔無罪，卻受了若翰的洗，正如

其他許多猶太人受「悔改的洗禮」一樣

（谷 l :4-9 ：，瑪 3:13 15 ：，路 3:21 ﹔若 1
32-33 ）。更確鑿的憑證是，他們都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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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耶穌受十字架的苦刑而死，這苦刑是

羅馬政府所定最嚴厲，猶太人以為最恥

辱的刑罰，因此，成了「為猶太人是絆

腳石，為外邦人是愚妄」的默西亞（格

前 l :23 ）。另外從四福音的苦難史可以

看出：聖史們絲毫不想使耶穌的形像理想

化，全不遮飾事實的真相，不絨默宗徒

們的怯懦逃避，甚至描寫耶穌的死亡，

好像是他使命的徹底失敗。

若注意這一切，誰也不能懷疑－福音

裡的基督，不是因信仰而擬恕的，而是

根據事實而形容的歷史中的耶穌。

4. 耶穌的身份和使命

福音描述的耶穌，不是一個平凡的

人。他多次自稱為「人于」（瑪 8:20 ﹔ 9:
6 ﹔ 10:23 等﹔參見「人子」條），或者

時稱自己為「子」（瑪 l I :27 ﹔ 24:36：，若

3: 17,35 等），稱天主為「我父」（瑪 7:
21 ; 10:32 33 ﹔ 12:50等）。他來是為完

成一個偉大的使命，闢係眾人的使命，

但使人驚奇的是他自己說的「人子來，

不是受服事，而是服事人，並交出自己

的生命，為大眾作贖價」（瑪 20 ﹔ 28 ）。

他在人前一出現就顯出一種特殊的權

威，他的言語和行為給一切遇見他的

人，莫不留下大的影響（谷 I : 

悶，20，泣，27,28 等）﹔但他的本國人竟

不接納他（若 I: I l ; 5:43 ; 3:11,32) 

甚至他的大多數門徒也離開了他（若 6:

60,66 ）。他早就知自己必要為人所棄

捨，被人釘死（瑪16:21 ﹔ 17:22-23 ﹔ 20:

18 一 19 ），但他的工作不會失敗，他的

使命必要完成。他確實知道，當他「被

舉起」的時候，就要「吸引眾人來歸向」

他（若 12:32 ﹔ 8:28)

無論從那一方面來看，在耶穌的人

格及使命裡隱藏著一種人不可解的神秘。

聖經的著作者用信仰的眼光，自己察出，

並給我們多次揭露出一些他的神秘。

4.1 耶穌是人
宗徒們宣講福音時，特別著重將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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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的真實人性指出來，目的在於證明：耶

穌在人性內替眾人事奉天主，並因苦

難、死亡、復活，成了全人類的救主。

但提到耶穌的人性時，他們總不會忘記

他是「由上而來的」（若 3:31)

他是「成了血肉」的人，即取了因
罪過而脆弱的人本性，住在世人中間

（若I: 14 ）﹔在各方面相似自己的弟兄，

親自經歷試探，忍苦受辱，為能同情他

們的弱點，祇是沒有罪過（希 2: 17 18• 

4: 15；若 8:46 ）。「他與人相似，形狀
也一見如人」（斐 2:7 ），「他帶著罪惡

肉身的形狀當作贖罪祭」（羅 8:3 ）。為

了說明他與全人類的關係，並顯示出他

是眾人的救主，路 3: 23 3 8 將耶穌的族
譜追溯至亞當。保祿稱他是賜人新生命

的「最後的亞當」（羅 5:14 19﹔格前 15:

22-45) 

因了他的人性，他成了人人的「兄
弟」：為使人對天主懷著依恃的心，他

又成為眾人仁慈的中保（希4:16 若~2:

1,2,28 ; 3:21,22) 

四部福音多次提及耶穌在人性內所

得的經驗：他忍飢受渴0馬4:2﹔谷 11: 12 ; 

路4:2﹔若4:7; 19:28 ）﹔他因行遠路及

服事人而疲倦（瑪 8:24﹔谷 4:38﹔路 8:

23﹔若 4:6 ）﹔人的痛苦使他大動慈心

（瑪 9:36 ﹔ 15:32 ﹔ 20:34﹔谷 6:34 ﹔ 8:2;

路 7: 13 ），使他傷心流淚（若 l 1 :33-38 ; 
路19:41 ）﹔人的偽善和硬心，叫他悲傷

憤慨（谷 3:5﹔瑪 21: 12-13 ﹔ 23:13 －刃，

若2:15-17 ）：他想到自己的使命行將完

成，衷心歡樂（路 10:21 ﹔ 22: 15﹔瑪 11:

25-27﹔若 l 1: 凹， 12:23 ）﹔但苦難的時

辰一到，他卻心神煩亂（若 12:27 ﹔ 13:

21 ），憂悶恐怖（ ll馬26:37﹔谷 14:33) ' 

他奮鬥勉力制勝內心的慌張（路 22:44;

希5:7 ）﹔最後在十字架上受了他人性內

的極大痛苦，感到自己為人和天主聖父

所棄捨（瑪 27:46﹔谷 15: 34) 

耶穌的人性作了人人的至高理想模

範：他一切生活及言行的中心是天主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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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他與聖父的關係’超過一切與人，

甚至與他母親的關係（路2:49﹔谷3:33-

35; 8:32：，若2:4 ）。天父的旨意就是他

一生的標準（瑪 4:4-10﹔若 4:34 ）。尋

求天主的光榮，是他一切行為的終向

（若 8:50 ﹔ 17:4,6 ），他向跟隨他的人要

求以絕大的決心尋求天主的圈，承行天

主的旨意（瑪 6:33﹔谷 3:35﹔路 9:62 ﹔

14:33) 
論到他對人的關係：他「來服事人，

並交出自己的性命，為大眾作贖價」

（谷 10:45﹔路 22:27﹔若 13:13-15﹔斐

2:7 ）。他認識人的軟弱和錯處（瑪7: 11 ; 

若2:24-25 ﹔ 6：“），除非有人心硬，他
常寬恕一切罪人，並要求門徒慷慨寬恕

得罪他們的人（瑪 18:22 ﹔ 5:40 ; 6: 

12,14,15 ）。他憐憫窮人，受勞苦的人

（路6:20,21 ﹔瑪 11:28 ），罪人和社會所

遺棄的人（谷 2:5,15﹔瑪 11: 1 9 ; 21: 

31,32 ：，路 7:48 ）。他愛自己的仇人，並
要門徒們以友愛對待仇敵。

為他，一切誠命和法律，綜合起

來，都歸於一條誡命，即愛天主在萬有

之上及愛人如己（瑪22:37-40 ﹔ 7: 12 ）。
再者，耶穌真正人性的感情，連在

他對一切受造之物的愛護上也流露出來

（譬如對天空的飛鳥，瑪6:26 ﹔ 8:20﹔路

12:6,4﹔對羔羊，若 10:2-16﹔路 l 5:4-
6﹔對田間的百合花及青草，瑪 6:28-30

等）。另外，他講的譬喻，證明他與整

個自然界和諧相好﹔關於人生處世及各

種事業，也都很熟悉 0馬 13:1-52 ﹔ 20:

1-16 ; 21:33-41 ; 24:32-25 :46﹔谷 4: I-

32﹔路 12:16-59 ﹔ 14:7-16:31 ﹔若 10: 1-
21 等）。任何人，連那些不承認耶穌是

天主子的人，讀福音時，都會意識f!J：健

在人情道義及博愛上，是眾人理想的模

範。

4.2 耶穌是默西亞

初興的教會即稱耶穌為「基督」

亦即承認他是默西亞。從起初，即使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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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吾降臨那一天，門徒們就聲明耶穌是猶

太人所期待的那位「受傳者」（宗 2:

36 ）。這是他們一切宣講和著書立論的

一個重要主題（若20:31 ），也是那原來

反對耶穌是默西亞的保祿，從歸化以

來，講道的內容（宗 2:36 ）：證明舊約論

默西亞的預言，在耶穌身上完全應驗了

（格前 1 :20﹔迦 3:16,17,24﹔羅 10:4 ）。

我們在此再問：是否「歷史中的耶

穌」，在教會開始興盛後，才成了「信

仰中的基督」？這學說是現代許多聖經

批判學者所主張及確認的意見。但這意

見對嗎？

按福音記載﹒鬥徒從起初跟隨耶穌

時，就以他為默西亞，換言之，就因為

他是默西亞，他們才跟隨了他（若 1 :37-

49﹔路 24:21 ﹔宗 1 :6 ）﹔不過，當時他

們對默西亞的概念，是依據猶太民眾所

懷的希望而世俗化的。民眾中有許多人

聽見耶穌具有權威性的教訓，又看見他

施行的奇蹟，便開始臆度他是默西亞

（若 4:29 ﹔ 7:31,40-42 ），稱他為「達味

之子」（谷 10:47,48﹔瑪 9:27 ﹔ 12:23 ﹔

15:22 ）及「以色列的君王」（若6: 15 ; 12: 

13 ）。就連猶太人的首領中，也有些人

以耶穌為默西亞，不過不敢明認他，因

為怕法利塞人（若3:2 ﹔ 12:42 ﹔ 9:22 ）。

宗徒們對耶穌的期望日漸殷切，所

以當民眾失望離開耶穌的時候（若6:60-

66 ），他們依然跟從他，而且伯多祿還

代表他們明認他是默西亞（谷 8：凹，路

9:20﹔瑪 16: 16﹔若 6：“，69 ）。不過他
們對耶穌的這種信念，仍不出猶太民族

的世俗希望的範疇，即以默西亞為掌握

世俗權力的君王。

為此，耶穌自己謹言慎行，在傳教

時，不願公開顯露自己身為默西亞的使

命（若 6: 15﹔瑪 12:16; 16:20﹔谷 8:30;

9:9 ; 3: 12等），因為他願意躲避任何政
治的活動。他看民眾和門徒們懷有的世

俗的期望，是來自魔鬼的誘惑，這誘惑

要阻礙他完成受自聖父的救世使命（ f,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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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14 ; 16: 23﹔路 4:2-13 ：，谷 8:27

34) 

在最後一年中，耶穌為了準備自己

的門徒才把自己使命的秘密，洩露一二

（瑪 l 6: 16, 17﹔谷 8:29 30﹔路 9:20-
21 ）﹔但同時，又嚴禁他們，不要對任

何人說他是默西亞（瑪 16:20 ）。耶穌為

了避免默西亞的名稱，而同時卻可指出

他為默西亞的真使命，多次自稱為「人

子」（谷 8:31 ; 9:31 ; 10:33-34 ; 14: 
62 ）﹔又把舊約論「上主僕人」的預言，

貼在自己身上（路 4:17-21 ﹔瑪 l 1 :4-6; 

路22:37 ），說明他來是為救罪人（瑪依

13﹔路 19: 10 ），憐憫窮人，使勞苦的人

得到安息（瑪 5:3 ﹔ l 1 :28-30 ），作那些

無人照管的群眾的「牧人」（瑪9:36﹔谷

6:34﹔若 10 ），且為大眾捨掉白己的性

命（瑪20:28 ）。他也要求門徒走自己所

走的苦路（瑪 10:37 39 ﹔ 16:24﹔谷 10:

兒，路 14:26-33 ），並許下他們將來要

分享自己的光榮（瑪 19:28’”，路 22:
29,30) 

直到最後，在受難以前，耶穌才容

許民眾慶祝他為「達味之子」’「以色

列的君王」（瑪21 :9﹔谷 11 :9-10﹔路 19:

38﹔若 12:13-15 ）。受審的時候，他在

大司祭跟前，明認自己是默西亞（谷 14:

“－62：，瑪 26：“－64﹔路22:67 70 ）﹔又
在比拉多跟前承認自己是「猶太人的君

王」（瑪27: 11 ﹔谷的：2﹔路口汀，若 18:

33-37 ），不過，他同時也清楚聲明，

他的使命是不帶世俗政治性的（若 18:

36 37) 
耶穌復活後，門徒們才開始了解他

為默西亞的真使命（路 24:26,46 ），並

且從聖神降臨以後，他們還將這使命的

意義給猶太人講明（宗 2:36 ﹔ 5:42 ﹔ 8:

5; 9:22 等）。他們引用舊約的預言為

證，證明默西亞必須受苦而死，才得進

入他的光榮（宗 2:23 －沛， 3:15-18 ﹔ 8: 

28-35 ﹔ 17:2,3 ﹔ 26:22,23 ）﹔證明他復

活了，而且坐在聖父的右邊（宗 2: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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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 7:55 ）﹔證明他不但是以色列的

救主及君王，而且還是「萬民的主」（宗

10:36 ﹔ 2:21 ’”，瑪28: 18﹔谷16: 15﹔路
24:47) 

蒙召作外邦宗徒的聖保祿，特別著

重這最後一節的意思，宣講耶穌默西

亞，為一切罪人受難而死，死而復活

（羅 5:6-8﹔格前 15 :3 ），為使全世界的

人與天主和好（格後5:18-19 ）。原來，

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默西亞，是保祿

宣講的中心題目（格前 l :23; 2:2 ）：因了

他的死而復活，一切統屬於他的權下

（格前的：25－詣，弗 l :20-23 ）﹔他是生

者和死者的主（羅 14:9 ）﹔他為默西亞

君玉，直到他光榮的再度來臨（格前15:

23 ，得前 2: 19 ; 3: 13 ），即「直到把一

切仇敵屈伏在他的腳下，才把自己的王

權交於天主父」（格前的： 14-28)

新約公函和默示錄，同樣講述耶穌

為默西亞的道理：他經過苦難，進入光榮

（伯前 1: 11 ﹔若~5:6﹔默 1: 5, 18 ; 5:5 

14 ）﹔他建立了自己「永遠的國」（伯後

1: 11 ）﹔他是「受光榮的主」’「獨一
的主宰」（雅 2: 1 ﹔猶 4 ），「地上萬主之

元首」’「萬王之主，萬主之主」（默 1:

5 ; 19: 16 ）﹔那明認他是默西亞（若－

4:2 ; 5: 1 ﹔若二 7 ），因而被稱為「基督

徒」的人 C1自前 4:16﹔宗 l 1 :26 ），在世

上就成為他的「國度」（默 l :6; 5: 10﹔伯
前2:9 ）﹔他們像他一樣，在世上必經過

苦難（伯前 2:21 ﹔ 4: 1 ，日， 14 ），但在他

將來光榮顯現的時候，必要與他為王

（默 3:21﹔伯前 4: 13 ）。

4.3 耶穌是天主聖子
根據聖保祿的講論，基督徒是「生

活在對天主子的信仰內」（迦2:20 ）。基

督徒用最崇高最光榮的尊稱，稱基督為

戶主」，或「天主子」，以表明自己的信

仰。

誰若無偏見地讀新約經書，就必然

承認，初期的教會用這兩種尊稱，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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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的真天主性。但按照所謂新時代的

許多批判學家，此種信仰是因鬥徒們的

熱心興奮，在教會內逐漸形成的。依他

們的意見，耶穌自己並沒有懷著天主性

的一種自我意識，更沒有證明自己的天

主性。為此，必須詳細研究這信仰的來

歷和根基。

4.3.1 教會從起初就有的信仰

4.3.1.1 宗徒大事錄作證

根據宗徒大事錄所載，在聖神降臨

當天，伯多祿立即在猶太人跟前宣道，

聲言耶穌是坐在天主右邊的「主」’是

他還發了聖神來，是他赦免人的罪過

（宗 2:33-38 ）﹔他並且稱耶穌為「生命

之原」~3:15 ），承認他是唯一的救主（ 4: 

12 ），為「生者與死者的判官」（ 10: 

42,43 ）。「因耶穌的名」’即依賴他的

神權，伯多祿行奇蹟（ 3:6,16 ）。宗徒們

又「以大德能」給「主耶穌」作證（ 4: 
33 ）。教會內諸信徒呼號耶穌的「名字」

( 9: 14 ），恭敬他為「主」’並不怕因信

仰之故而殉道（ 7:59,60 ﹔ 9:10-17 ）。同

樣的信仰，也可由其他新約經書看出來

（雅 2:1 ﹔伯前 l :3 ﹔ 3:22﹔伯後 l : 11, 17 ; 
猶 4:25 ），尤應注意的，是下列數書的

作證：

4.3.1.2 對觀福音作誼

前三部福音，包含初期教會的宗徒

教理講授，所以也證明當時教會對耶穌

巳有的信仰。根據這三部福音，若翰洗

者曾向猶太人聲明，那位要來的默西亞

比他自己還大O！恥于12 ，谷 1 :2-8 ，路
3:4-18 ）。在耶穌由若翰受洗的時候，

有聲音來白天上，稱耶穌是天主的「愛

子」（瑪 3:13-17 ，谷 1 :9-1 1 ，路 3:21-
22 ）。耶穌在山上顯聖容時，又有同樣

聲音發白天上（瑪 17:5 ，谷 9:7 ，路

9:35) 
按路 1 :32記載的，天使在預報耶縣

誕生時，已稱他為「至高者的兒子」＝



九畫

誕生的耶穌，被天使又稱為「主默西

亞」（路 2: 11 ）。據瑪 1:21-23 ，生於貞

女的耶穌，就是先知曾預言的「厄瑪奴

耳」’即「天主與我們同在」（依7: 14 ）。
如果有人不承認耶穌童年史的歷史性，

至少，總得承認初期教會在此童年史內

所表示的信仰。

有時附魔的人和魔鬼（瑪 8:29﹔谷

5:7 ; 3: 12﹔路 4:41 ），或驚奇耶穌權柄

的人（瑪 14:33 ），稱耶穌為「天主子」﹔
不過，在此等機會上，天主于這名稱，

乃指耶穌是天主派遣而來的人，或默西

亞。

伯多祿在斐理伯的凱撒勒雅明認耶

穌為「默西亞，永生天主之子」（瑪 16:
16 ）。伯多祿在此是否明認耶穌的天主

性，或祇信他是默西亞？這是懸而未決

的問題。如果將瑪16: 16 ，同 16:20﹔谷

8:29﹔路 9:20對照起來，大概可以說，

伯多綠信耶穌為天主派遣來的默西亞，

是負有超性使命的使者，因為當時伯多

議還不會認出耶穌天主性的奧蹟。

4.3.1.3 保祿書信作譚

批判學者或者要反駁說，福音和宗

徒大事錄，較為晚出，故不能表出最初

的信仰＝那麼，讓我們來看看新約最早

的著作一聖保麓的書信吧！保祿原屬

法利塞人黨派﹒他曾嚴厲地迫害過「主

的門徒」（宗 8:3 ﹔ 9: 1,21 ﹔斐 3:6 ），以
為他們的信仰，反對猶太教的惟一神信

仰。但他在神視中，看見復活的「主」

的光耀，且蒙受了天主 r 聖子」的屆全示

以後，就被歸化，且成為「主」的最熱

誠的門徒（迦 l : 11-16﹔宗 9:5.6 ﹔ 22:8-

10 ﹔ 26:15-18 ）。從那一天起，他立即

開始宣講耶穌是天主子（宗9:20 ）「傳揚

他曾經想消滅的信仰」（迦 1 :23 ），時在

公元後大約37年，即耶穌死後七年。此
處應特別注意的是：保祿雖然蒙受了毆示

（迦 l : 12﹔格前 l 1 :23﹔格後 12: 1-7) 
但他從開始也確實知道自己宣講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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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教會已經宣講的福音（迦 l :23; 2: 

2，格前 15 汀， l 1: ，羅 6: 17 ）。
保祿在寫於 50 至 51 年間的得撒洛

尼前後二書裡，多次稱耶穌為「主」，

又說教會是建立「在天父及主耶穌基督

內」（得前 l : 1 ﹔得後 1: 1 ）。他將舊約內

以民等待的「上主的日子」（參見「上主

的日子」條），看作主耶穌再度來臨大

顯光榮的日子（得前 2: 19 ; 3:13; 4:15-

17 等）
保祿在其他書信裡，更清楚地表現

出耶穌的天主性：稱他為「主」（共言十六

十二次），或「天主子」（十六次），或

「大能的天主子」（羅 1 :4 ）和「光榮的主」

（格前 2:8 ）﹔耶穌因復活升天，偕同他

的人性，進入天主的光榮，坐在天主的

右邊（弗 1:20﹔希 1 :3 ）﹔他的「名字超

越其他所有的名字，致使上天、地上和

地下的一切．．．．．屈膝叩拜他」（斐 2:9-

10 ）﹔明認「耶穌是主」’即天主，這

是基督徒信仰的宣示，也就是人為得救

的必要條件（格前 12汀，羅 10:9 ）。保

祿為了表明「天主子」’此稱呼為耶穌
不但是一種尊稱，而且也指出他在天主

性內與聖父的棺合與共融，因此又稱耶

穌為天主「自己的兒子」（羅 8:3，咒，迦

4:4 ），或天主的「愛子」（哥 1:13 ﹔ 弗

1 : 6 ）。又說：「他雖具有天主的形
體，．．．．．．與天主同等．．．．．．卻使自己空

虛，取了奴僕的形體，與人相似」（斐2:

7 ），他取了「罪惡肉身的形狀」（羅 8:

3 ），為使人「因著他的生命得救」（羅

5: 10 ），並「獲得義子的地位」（迦4:5 ）。

由此已可看出，據保祿的看法，這

位來救贖人類的基督，在誕生以前就已

存在。保祿又更深悟基督的奧蹟說：「他

在萬有之先就有，萬有都賴他而存在」

（哥 l 17﹔格前 8:6 ），他「是一切受造

物的首生者，因為在天上和地下的一

切，可見與不可見的．．．．．．，都是在他內

受造的，一切都是藉著他，並且是為了

他而受造的」（哥l 15 16﹔希 I :2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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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可見的天主的肖像」（哥 1:15﹔格後

4:4﹔希 l :3 ），在他內「住有整個圓滿

的天主性」（哥 2:9)

4.3.1.4 聖若望的著作語

基督在創世以前就已存在的這端道

理，在若望的著作裡，更為明顯。基督

被稱為天主的「聖言」（若 1:1-14﹔若一

1: 1 2：，默 19:3 ），若望以此名稱，講明

基督是天主派遣來的唯一的敢示者（若

1:18; 3:32 ﹔ 14:6 等），因為祇有他認

識天主，因為他與天主聖父罔在，他自

己就是天主（若 1:1-3,18 ﹔ 17:5,24﹔若

一 1 :2 ），是「其實的天主」（若~s:20) · 

是天主的「獨生者」（若 4: 14, 18 ; 3: 

峙， 18 ：，若~4:9 ）。他取了人性，為給

人顯示天主的光榮（若 1: 14; 2:1 l ; l 1: 
40 ），因而也給人帶來恩寵及其理（若

1:14,16 ）。他是「生命的聖言」，他身

為「永生的生命」（若一 l : 1; 5:20) 

他來，是為賜與人永生的要寵（若3: 16; 

5:24 ﹔ 6.峙，47 ﹔ 10:28 ﹔ l 1 :25 等）

4.3.2 耶穌的復活是信仰的基礎

由上述新約諸書引用的話，足以證

明教會從起初就明認耶穌為天主﹔但也

得承認，在耶穌生前的時候，門徒們對

他所懷的觀念，還是含糊不定的。他們

曾看見耶穌施行的神蹟，於是開始信從

了他，以為他是天主派遣來的默西亞

（若 2:11,23 ﹔ 3:2 ﹔ 4:53 ﹔ 6:69 等）。不
過，一遇到耶穌的苦難慘死，連他們的

這種軟弱的信心，也受到重大的打擊。

祇是耶穌的復活，才使他們明白而且堅

信耶穌是「主」’是「大能的天主子」（若

20:28﹔宗 2:36 ﹔ 17: 31 ﹔羅 l :4 ; 14:9; 
斐 2:9-1 1，弗 l :20-22﹔伯前 1 :21 ) 

4.3.3 耶穌明認自己是天主子的親口證

自

信徒們根據復活的事實，在聖神的

光照下，才開始回憶和了解耶穌在生前

討論自己所說的話，遂對他天主性的奧

708 

九畫

巔，愈思維，愈深入。這種事實，另外

根據若望的著作可以證明：

4.3.3.1 若望福音的語言

若望在他的福音上，不斷的注意提

出耶穌天主性的自我意識，譬如：耶穌多

次說明，他自己與聖父是分不開的（ 5: 

23,26; 6:46 ; 7:29 ; 1 0: 15,38 ; 14: 

10, 11,20 ; 17:10,21 23 ），甚至又說：
「我與父原是一體」（ 10:30 ），「誰看見

了我，就是看見了父」（ 14:9 ）。從最後
這兩句話，也可以看出「父子」這兩個

字，不足以表達天主聖父與耶穌親密一
致的關係’不過祇是出白人生關係的比

較合適的類推說法而已。聖父把一切交

在他手中（ 3:35 ﹔ 17:2 ），耶穌行的，也

就是聖父行的（ 5:17,19，划， 36 ﹔ 10:37

38 ），耶穌講的話也是聖父的話（ 3:34: 

7: 16; 8:26,28,38; 12:49-50; 14: 10 ）。

耶穌就人性來說，比父小（ 14:28 ; 
10:29 ）﹔他是奉父派遣而來的（ 5: 3 6-

37 ﹔ 10:36 ﹔ 12:49 ），他遵守父的話，

執行父的命令，使父受光榮（ 8 

50，抖，55 ﹔ 17: 1 ），父因此而受的光榮，

也就成為「子」的光榮（ 5:23 ; 17: 1 ); 
他經過苦難死亡，然後「往父那裡去」

（若 16:28 ）﹔他復活以後，要在人性內

享受那他為聖子在世界未有以前所享有

的光榮（ 17:5,24) 
若望在福音和書信內，一百二十多

次稱天主為「艾」’常是為表示天主與
耶穌的特殊關係。復活以後，耶穌又稱

天主是他的門徒們之父，而且清楚地分

別稱：「我的父」及「你們的父」（若 20:
17) 

根據若望福音，猶太人對耶穌「使

自己與天主平等」（ 5:18; 10:33 ）這點，

毫不懷疑，為此蓄意要殺害他（ 5: 18: 

7:1,30; 10:31) 

4.3.3.2 對觀福音的語言

在前三部福音裡，我們找不出這種

清楚的證言。耶穌在宣道時，總不稱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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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其「天主子」’祇有幾次稱自己為

←子」（瑪 1 1:27﹔路 10:22﹔瑪24:36 ﹔ 28:

19: 17:24-27 ），但卻多次稱天主為自

己的父（瑪 l I :27 ; 15:13; 16:17 ; 18: 

35: 26:39,42 等），當他稱天主是人的
父時，又常說「你們的父」’或用類似

的說法，以說明他自己與父的特殊關係

（瑪 5:48 ﹔ 6:4,8,9﹔谷 l I :25﹔路口：30

等）

在對觀福音裡’耶穌論自己的直接

證言雖然不多，但在記載的言論和施行

的神蹟中，常顯出耶穌的天主性來，在

馬爾谷福音裡尤其如此。

耶穌自知並且證實自己有赦罪的權

柄（谷 2:5 自 l I ）﹔有征服及驅逐撤姆的
能力（谷 3:22-27﹔瑪 12:28 ）﹔他的話

正如天主的話「不會過去」’絕對必要

實現（ l,馬 24:35 ，依 40:8 ）：他表明自

己高於法律，自己就是法律的創立者

（瑪 5:21-48﹔谷2：兒， 10:1-12 ）﹔他再

三預言自己必要受苦而死，但同時也明

知自己將來要「在他父的光榮中，同諸

天使降來」（谷 8:38 ﹔ 14:62 等）

耶穌的這種自我意識，另外在他受

公議會的審判時，顯示出來－他明認自己

為「默西亞，天主子」。縱然大司祭不
會明白這名稱的深意，但從耶穌的回答

上，他深知耶穌是在明言自己有至高的

惟獨屬於天主的權威（谷 14:61 64：，瑪

26:63-66﹔路 22:67 71 ），因此，判定

他因說了「褻潰」的話，應受死刑（參

見谷 2:7﹔瑪依3﹔路 5:21)
初期教會的信仰，固然基於耶穌的

復活，但也以耶穌生前的所言所行，作

為確鑿的根據。

5. 天主子基督與基督徒的關係

新約的著作者，在明認耶穌為

「主」、為「天主子」的時候，並不用教

義神學的方式，來討論唯一天主性與父

及子兩位位格的問題，他們注重的是，

耶穌是天主子而作了人類的救主。由於

1293 

耶穌是天主子又是人，所以，惟有他能

作天主軒人中間的中保（弟前2:5 ），及

人類的救主，因此，他也可以藉著白己

的德能，賜與人永生的恩寵，使他們成

為天主的子女（若 1: 12 ），「成為有分

於天主性的人」（伯前 1 :4 ），正如聖若

望說的，基督徒的新生命，是在天主

「自己的子內」的生命（若~s ：口， 20 ; 

參見若 14:20 ﹔ 15:4-7 ﹔ 17:23)
信徒們與主基督的這種神秘結合，

是聖保祿在書信裡常議論的主題。他不

斷用「在基督耶穌內」’或同樣的辭句

和說法，來表明信徒生活的奧妙事實：基

督是這新生命的泉源，也是這生命的唯

一支持者和養育者（羅 6: 11,23 ﹔ 8：卜2﹔

格後 5: 17﹔迦 2:20 等）
眾信徒因領受聖洗而「歸於基

督」’「在基督內都是一個身體」（迦 3:

27-28﹔羅 12:5 ：，格前 12: 12-13﹔弗 4:

4 ），此身體就是教會（弗 1 :23 ﹔哥 1

18,24 ），所以保祿可以稱信徒們是「在

基督耶穌內的人」（羅 8:1 ’格前 1 :2 ' 

弗 I: 1 等）

實際屬於基督的人，就「在他內行

動生活」（哥 2:6 ），在他內「喜樂」（斐

3: 1 ﹔ 4:4 ），「勤勞」（格前的：58)

「應付切」（斐4: 13 ）﹔「在基督內死」

（格前 15: 18 ，得前4: 16 ），將來在他內

也要「復活」（格前的：22 ，得前4: 16 ）。

由於身體與首不可分離，故保祿可

以說：信徒業已同基督「復活」’業已在

基督內「坐在天上」（弗 2:6 ），他們的

生命，「已與基督一同藏在天主內」（哥

3:3 ）。為保祿，「生活原是基督」，因

此他說「基督生活在我內」（斐1 ：訓，迦

2:20 ）。

見 2231 福音、 21的對觀福音問題、 1296

耶穌童年史、耶穌苦難史、 866宗徒教理講授、

32人子、 2499默西亞， 2500默西亞論、 190 天

主、 51 上主的僕人、 794 來臨、 74 中保、 1703

聖教會、 2084 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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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4 耶穌基督的族譜

Genealogy of Christ, 
Genealogia Christi 

記載耶穌族譜的聖史有二：瑪 I: I-

17 ，路 3:23-28 ，二者相同的地方僅有

耶穌、若瑟、撒耳提耳、則魯、巴貝耳，

及由亞巴郎至達昧的名字，其他一切則

各有出入，次序亦各有分別．瑪竇由亞

巳郎降至耶穌，路加自耶穌升至亞當，

天主。二者皆暗示聖母的童貞懷孕生耶

穌，但所用的文件卻不同，為解釋兩個

族譜的書寫、構造、及彼此之間的異同

點，學者們曾費盡心機，但至今未能得

一個圓滿的答覆。

1. 瑪竇記載的族譜

作者很不自然地將耶穌的族譜分成

三組，每組十四代﹔組與組之問把以民

史上的兩件大事分閱，即達味王朝及充

軍巴比倫（瑪 l : 17 ）。十四數字的用法

又有兩種解釋：其一是第一組的十四代

(7 × 2 ），正是歷史所公認的數字：作

者為使民眾易於記得起見，乃勉強將第

二及第三組亦作成各十四代。其二是作
者有意強調耶穌族譜中的要人達昧，而

達味名字的希伯來字母，可作三個數目

的代字，即四加六加四（ DWD: 4+6+4) , 

共成「十四」數字﹔但是為了牽強地構

成這個數字，在第二組就有了問題發

生，作者不得不將阿哈齊雅、約阿士和

阿瑪責雅三位國王的名字刪去。第三組

如將耶穌亦包括在內，始能得到「十

四」的數字。其實連在第一組的十四代

中亦有問題，蓋希伯來人居於埃及的四

百三十年中（出 12:40 ，見迦 3: 17) 

作者祇算成三代 赫茲龍、阿蘭、阿

米納達布 又在撒耳孟及葉瑟之間的

三百年中，作者祇謂有波阿次及放貝得

兩代（瑪 I :5 6 ）﹔很明顯的，其中是有

漏洞的＝

瑪竇族譜的另一奇特處，是在族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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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舉出了四個女人，這是相反以民習慣

的作法，何況這四個女人皆為外邦人，

並且除盧德外（盧 l :4 ），又都是罪婦：

客納罕人塔瑪爾偽充娟妓（創 38: 12-

19 ），客納罕人辣哈布是耶里哥城的有

名妓女（蘇2: I ），赫特人巴特舍巴是淫

婦（撒下 l I :2-5 ），就連有婦道之德的
盧德本來也是為以民法律所不容，而拒

之於外的摩阿布人（申 23:4 ）。但是學

者們大都同意，作者的意思可能是在於

表彰耶穌救世恩惠的普及性，不分男

女，善惡，猶太人或教外人，或者是因

此更能顯示與耶穌有血肉密切關係的，

童貞聖母瑪利亞的崇高、偉大、潔白。

2. 路加記載的族譜

它連同首尾的兩個名字一耶穌，

亞當 共有七十七名，但是其中瑪塔

特、肋未之名兩次出現（路3:24,29) ' 
阿得明可能是前者阿米納達布的重複，

阿爾乃可能是阿蘭的誤寫（路 3:33﹔參

見瑪 I :4 ）。故此七十七或七十二人名的

象徵意義及解釋是無根據的，所能肯定

者，是路加在寫耶穌的族譜時，受了保

祿的影響，視耶穌為亞當第二，是天主

之子（路 3:22)

其次尤應注意者是，若瑟的父親按

瑪是雅各伯，按路則是赫里（瑪 l : 16: 

路 3: 23 ），許多學者依非洲的猶旦約

(Julius Africanus ）的解釋，以為雅各伯

按照「代兄弟立闢」的法律（申25:5-6)•

同亡兄赫里的妻子結婚而生若瑟，是以

若瑟按血肉是雅各伯的兒子，按法律卻

是赫里的兒子。除上述者之外，尚有一

些至今未能解答的難題（詳見思高聖種

學會出版的福音注釋口， 36, 705, 70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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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聖教會的歷史上，自古以來為了

這一個問題曾經發生了不少的事端。

1. 聖母是卒世童貞女

這是一切天主教的信友應信的教

條，不容有絲毫的懷疑，因為這是根據

聖經的敢示，及教會自古以來的傳統信

仰，而由大公會議所公佈的信條，是不

能錯誤的道理。教會自古以來即稱聖母

為卒世童貞女，而這種古老信念的基礎

則是聖經。

1.1 聖母領報時驚惶不安地問天使：

「這事怎能成就？因為我不認識男

人」（路 l :24 ）。「不認識男人」的
說法是希伯來文語風，意謂不婚

不嫁，終生保守童貞的志願’而

這種志願不祇指當時，而亦指將

來：換句話說：如果聖母有意將

來出嫁，那就不必再「驚惶不安」

了（路 1 :29 ）。聖奧斯定就已用了
這種推論來反駁當時的異端學

說。

1.2 祇有耶穌一人被他的村人稱為瑪
利亞的兒子（谷 6:2 ），耶穌的兄

弟中，沒有其他任何人如此被稱
過。

1.3 如果耶穌仍有其他的手足兄弟，
一定不會在臨死時，將聖母托付

給若望（若 19:26-27)

1.4 如果我們仔細看一下聖經上所謂

之「耶穌的兄弟」對耶穌的照顧及

關懷的態度，可以斷定是長兄對

小弟的態度（見谷 3:21,31 ; 6:3 ; 
若 7:3 ），但另一方面我們確知耶

穌是瑪利亞的首生子（路

2:7,23 ），故此沒有長兄。

另一方面我們知道在猶太人的習慣

上「兄弟」一詞之利用範圍是非常廣泛

的，為任何民族所不及。它除了指同一

父母，或同父異母，或同母異父所生的

兄弟外，諸凡娃子，娃女，表兄弟，堂

兄弟，同族，同支派，甚至朋友及同等

職業的人，都稱為「兄弟」

有些人則用耶穌是聖母的「首生

子」（路 2:7 ）為藉口，謂聖母還生了其

他的兒子，但這些人忘記了「首生子」

一詞所強調的，是法律上的問題，就是

首開母胎的男兒，應被獻於天主的規定

（出 34:19 ﹔ 13:2﹔戶 8: 15 ），而不是按

照我們今日的觀念，來指他與其後所生

的弟弟的關係而言。考古學者在聖地耶

胡狄雅廢址掘出一個名叫阿爾息諾厄

( Arsinoe ）的青年婦女在第一次產子，
困難產而死的墳墓，其碑文上載有

「．．．．．．上主的安排，使我的生命，在首

生子的哭聲中結束了」。這碑文大約是

屬於公元前五年的文件，很顯明地這個

首生子猶如耶穌然，亦是該年青婦女的

獨生子。總而言之，一切反對聖母童貞

的人士，雖然仍在嘔心積慮，但至今仍

未能找出一個可以推翻上述理由的確切

證據來。

2. 耶穌與兄弟的親屬關係

在肯定耶穌是聖母的獨生子的條件

下，學者們的自由是很大的，因為「兄

弟」的範圍很廣，聖經上也沒有說明他

們的真正關係（見瑪 12:46 ﹔ 13:55﹔谷

3:31 ﹔ 6:3﹔路8: 19：，若2:12 ﹔ 7:5﹔宗 1:
14﹔格前9:5 ），教會亦沒有規定，這祇

是次要的問題。雖在熱羅尼莫以前有些

教父曾提議：耶穌的兄弟是若瑟前妻所

生之子，但這種意見未被接納，福音上

亦無根據可憑，相反地主張若瑟終身守

貞的意見，卻成了教會歷來強烈的傳

統。目前普通的學說是：耶穌的兄弟是

聖母之妹所生的兒子（見若 19:25﹔參見

谷 16:1 ﹔路 24:10﹔瑪 27:56 ）。總之，
他們都與耶穌的確有血親的關係，這一

點已足以使他們自豪了。

見 300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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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述耶穌童年史的聖史共有兩位，

即瑪竇和路加（瑪 l :18-2:23﹔路 1 :5-2: 
52 ）。關於這篇「童年史」’現代由歷

史及經文考證學者方面，提出許多疑
問，所以需要詳細討論。

1. 特點和性質

閱讀瑪或路前兩章後，立即續讀瑪

或路第三章，就可意識到前後記載的

事，無論就內容和文體方面看來，都不

相同，似乎彼此無關。

可說瑪、路前兩章的記載，不屬於

宗徒們原始傳授的福音。所謂「原始福

音」（參見「福音」條），是指宗徒對自

己親自所見，親耳所聞，親身經驗的耶

穌的事的親口報導，所以他們宣講的，

是耶穌由「若翰施洗起」’至升天止，

這期間為救贖人類所行的事（宗 1 :22 ）。

至於耶穌的誕生，幼年及在納區肋度的

隱居生活，他們無法直接﹛乍證。

從此可見「童年史」在福音內的特

點﹔從此也可以明白，為什麼新約其他

經書總不提及耶穌童年事蹟的所以然。

2. 兩篇童年史的對比
另一問題，是由兩篇童年史互相不

同而發生的：就是何以兩篇彼此無關，

而只是幾件主要的事所載相同？

瑪和路記載的，只有下面幾件主要

的事相同：瑪利亞是童貞女，因聖神而

受孕，所以若瑟不是耶穌的親生父親﹔

天使囑付要給誕生的兒子起名叫耶穌﹔

耶穌是達昧的後裔，在黑落德為王時，

誕生在白冷﹔在納區肋長大。至於二位

聖史報導的其餘事蹟’都不相同。

瑪記述聖若瑟對己與他訂婚的處女

瑪利亞所懷的疑難，因天使的解釋，一

掃而空（ 1:8-25 ）﹔耶穌誕生以後，東

方的賢士特來朝拜（ 2:1-12 ）﹔聖家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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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埃及避難（ 2:13-15 ）﹔自冷的嬰兒被

屠殺（ 2:16-18 ）﹔聖家回國，住在納臣

肋城中（ 2:19-23)

路用巧妙的對比法，將論若翰和論

耶穌的家傳，一段一段並列起來：首先

預報若翰（ 1:5-25 ）和耶穌（ 1:2638)

的誕生﹔之後，繼以插曲：描寫兩位母

親的會面（ 1:39-56 ）﹔繼而敘述若翰的

誕生與割損（ 1:57-80 ），和耶穌的誕生

與割損（ 2:1-21 ）。最後記述獻耶穌於

聖賢空（ 2:22-40 ），記述耶穌十二歲時，

在聖殿初次顯示自己的天主性（ 2:41-

52 ）。路用此種並列對比法，無疑是願

意證明：耶穌遠遠超過若翰。

無論就內容資料，或就提及的地方

和人物，以及關於敘述的特點和目的看

來，兩篇童年史各有不同。

論地方：瑪敘述史事的中心，是白

冷，即猶大境內的達味城，僅在最後才

提到納區肋（ 2:22-23 ）﹔路特別注意的

卻是納區肋（ 1:26 38,56 ; 2:”,51 ）和

耶路撒冷的聖殿（ 1:5-23 ﹔ 2:22 

39,41,51) 
論人物：瑪多著重若瑟，瑪利亞的

丈夫，因為按法律他是耶穌的父親，他

是聖母童貞的證人﹔他多次領受天主的

指示和吩咐：他給嬰孩起了名字。路卻

是論聖母的傳說，只有三次提到若瑟

( 1 :27 ﹔ 2:4,16 ），而且說明他不是耶穌

的父親（ 2:49 50 ; 1 :27 ）。瑪利亞領受

天使的傳報﹔她為天使和依撒伯爾所祝

福﹔她是「充滿恩寵者」和「主的母

親」：她用信德接受天主的聖旨，作天

主的牌女，反覆默想並頌揚天主的奇妙

計劃﹔她給孩子起名。路所提及的，都

是耶穌和聖母周圍的人。

論敘述的性質﹒瑪多含有悲壯的語

調：默西亞的童年史，在許多地方，相

似古時梅瑟的童年史﹔他一誕生，就遇

到危險和迫害﹔選民，無論是政治或宗

教首領，不肯接受自己的救世主﹔連

「賢士來朝」一段，也不免含有悲劇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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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至於路記的童年史，卻帶有欣喜氣

氛﹔他為全人類，尤其為卑微虔誠的猶

太人，是個大「喜訊」﹔一切遇著耶穌
的人，都欣然歡迎他，恭賀他為救主，

連猶太的經師們，也都驚奇重視他（ 2: 

47) 

論敘述的方法，還有一個值得注意

的區別：按瑪所記，天主多次藉夢境來

顯明自己的計劃（ I: 12，日，門，20,22 ）。
這種在夢境施與歐示的方法，是猶太人

從舊約書，尤其從聖祖們的歷史上，知

之甚詳的（創 20:6 ﹔ 28:12; 31:24) 
但在路的童年史上，卻是由天使報告並

說明天主的計劃和旨意（ 1:11-21,28

38 ﹔ 2:9-14 ），或由天主聖神直接毆示

( 1:41,67 ﹔ 2:25-26 ）。路使我們憶及舊
約史書所載有關「上主的使者」顯現的

奇蹟（尤其創 18: 10-14 ，民 13:3-5 ）。

論著作的目的：瑪記載童年史的目

的，是屬於辯護性的，這由瑪l ﹔ 2可以

清楚看出。聖史志在證明耶穌是猶太人
曾期待，卻不願意接受的默西亞﹔因

此，他多次引用舊約的許諾和史事作證

據（ 1 :22-23 ﹔ 2:5,6,15,17,18,23 ）。路

1 ﹔ 2兩章，雖然也多次引用舊約的話，

但作者的目的，不在於辯護和證明，卻

在於宣示，即宣告以民的一切期望，在

耶穌來臨時，全應驗了（ 1 

17 ,32,33,54, 55,68-79 ; 2:10,11,29-

32,34,35,38) 

3. 兩篇童年史的來源
由上述可知，這兩篇童年史，顯然

不是出於宗徒們傳授的「原始福音」，

也不會出於同一原源﹔不過，研究原文

（希臘文），可以看出，兩篇敘述是根

據希伯來文或阿拉美文的口傳，或一些

作品，編輯而成的。這口傳或作品，大

部分無疑是來自聖母瑪利亞，或耶穌的

其他親戚，或若翰的親戚，因為只有這

些人可以作證，路兩次提及瑪利亞把一

切事「默存在心中」（ 2:9,51 ），也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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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撒伯爾的親戚和鄰居，把所見的事

「存在心中」（ 1 ：兒，肘，66)
兩位聖史是否直接訪問了這些證

人，不得而知，我們以為，在編輯福音

時，教會內已有兩種由那些證人遺留的

傳說，也許已有筆之於書的傳記。再

說，這兩種傳說，由於彼此間沒有相連

關係，理應來自不同的地方，即來自巴

力斯坦猶太的兩個基督徒會眾中，這從

文辭、歷史和地理環境的描述，可資證

明。

4. 童年史歷史性問題

近代聖經學者激烈辯論，甚至有些

還否認童年史的可信性。為此，要問記

載的事，有無歷史根據。

我們首先討論：那些是瑪與路所共

同記載的主要事實（參見上述）。我們

認為，正因為瑪與路的記載彼此沒有關

係，而且二者的描寫法，又有那麼多的

不同，可以推斷：這些事的記述，必出

於最古而可憑信的口傳。再說，尤其路

加願意以歷史家的立場著作福音時，無

疑也研究考察了這些事的真確性。

唯理主義者和一些比較宗教學者，

除耶穌誕生一事外，將一切其他的事，

一概視作虛構的故事或神話，甚至也否

認耶穌誕生地是達味城白冷。他們的理

由出於偏見，即根本否認所記奇事的可

能性，因此，另外拒絕承認耶穌由貞女

瑪利亞誕生的奇蹟。按他們的意見，這

種超乎自然的現象，不可能有歷史性，

而是根據小亞細亞和希臘的神話而編成

的故事。那額的神話述說某某神祇與一

女人，生產一位有神性的人物。
關於他們的偏見，我們答覆如下：

如果承認天主的存在，就得承認超乎自

然力的奇事的可能性。固然童年史含有

一些奇事，不是從科學方面可以解釋

的，不過天主的全能，決不會受限制於

自然律（參見瑪 l : 19-23 ，路 l :34-37 ）。
關於這樣的事，只能用信仰來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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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並承認真奧蹟的存在，如同聖母、

聖若瑟和古時教會的信徒們一樣。如果

主張童年史是根據外教人的神話而虛構

的，那麼我們答覆說，那是不可能的

事，理由是猶太人和教會初興時的信

眾，嚴格持守狹意的一神教，並且堅決

相信天主的絕對超然存在。此處也應注

意：當時的猶太人也知道耶穌不是若瑟

的見子，他們最先稱耶穌是「瑪利亞的

兒子」（谷 6:3 ），以後，因狠毒地反對
教會，乃稱他為「姦婦的私生子」，但

總沒有臆度耶穌誕生的事實是根據外教
的神話而捏造的故事，他們這樣作，至

少間接證明誕生的特殊情形。

否認白冷城是耶穌誕生之地的人，

不能提出稍微有根據的理由，反過來

說，當時反對耶穌為默西亞的猶太人，

總沒有辯駁這種傳說，他們的絨默，又

是事實的間接證據。

路 2: 1-2 提及的凱撒奧古斯都的上

諭和所行的「戶口登記」，有些歷史家

對此表示懷疑。按路斯記，這次登記是

在季黎諾作敘利亞總督時第一次舉行

的。要將路的話與國史文獻上記載史事

調和起來，並非易事，雖然對此難題，

我們不會提出足夠明顯的解決辦法，但

須知無論羅馬國史或猶太史家的記述，

都缺而不全，不足以用來辯駁路此處記

載的事。據我們的看法，對史實甚感興

趣的路加聖史（他大概出生於敘利亞）

所記載的事，還是可靠的（參見戶口登

記條）

承認兩篇童年史內共同記載的主要

事件之可信性後，再注意以上指出的兩

篇之間的種種相異點，於是要問兩篇是

否互相矛盾？所描寫之各種情形，是否

必須認定各具有歷史性？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先要說明，無

論瑪或路，均無意編輯一種完整的童年

史，或將事實按歷史次序腫列。作者不

過選集了幾件事實，按照自己既定的目

的和計劃，將它們編輯起來。二位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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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不外是闡明這些事實的宗教關

係，關於年月日期的記載，兩篇採用泛

指的說法（瑪 1: 18; 2: 1 ﹔路 1 :5 ; 2: 1 ）。
作者著重的是每件事實的深意，並根據

舊約選民的歷史背景，注視這些事件的

重要意義。現代聖經學者大都以為童年

史屬於一種特殊的文學類型。為此應作

推論說：不可把記述的每句話，按照嚴

格的字意，硬作解釋，但須考究它的內

含深意。

我們試舉行一些實例，來說明童年

史的文學類型：在瑪 1:18-21 只提及若

瑟蒙天主敢示（參照路 1:35-37) ，因為

他應為猶太人作見證，另外作證瑪利亞

是童貞。瑪 2:1-12 （賢士來朝）無疑為

顯示出猶太人的領袖對耶穌默西亞（米

5:2 ）的冷漠情形，與教外人士的虔誠態

度，適成反比﹔這樣對比法，是瑪全部

福音採用的一貫體例。從世俗的歷史方

面看來，賢士來朝的事實，似乎無關重

要，但為瑪竇卻是值得特別注重的事，

所以他對事實的內幕，多所點綴的描

述。

瑪 2:13-15 將耶穌逃往並留居埃及

的史實，與古以民住在埃及並從那裡被

救出來的史事，加以比較（歐 l 1: 1 ）。

所以舊約出谷紀內記載的事蹟，為聖史

是新約救贖史的預像﹔出離埃及的天主

的見子，是天主新子民的領袖和代表

（參見谷 4:22)

同樣，路的童年史，也利用舊約記

述史事的背景，來描寫發生的一些新奇

史事，例如，在敘述若翰的童年史上，

可看出作者深深受了舊約內論民長三松

誕生記載的影響（民 13 ）。聖母讚美天

主的詩歌，很相似撒慕爾的母親亞納緝

撰的禱詞（撒 2:1-10 ）。再者，無論聖

母的讚美歌，或匣加利亞的讚美詩，或

西默盎的頌謝詞，這三篇詩歌都是引用

許多舊約的話編成的，我們不懷疑聖母

當時心裡懷有與亞納相似的感情，反覆

思想天主古今為他的子民所行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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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2:19,51 ），而作者卻運用詩人的特

權，將她的感想表達出來。

瑪和路在童年史中使用的文學類

型，其特點在乎將新近發生的事件，與

以民過去的歷史相連起來，又用舊約記

載的話和事故，來闡明當今史事的奧

意。這種文學類型，與猶太人當時論舊

約開始而編輯的「傳記」（ Midrashim ' 

參見傳記條）相類似，即一種以比較自

由的方式來講解舊約，而使人信仰及受

感化的教訓。但與那種「傳記」最大不

同的地方，在於目的上，即新約作者的

目的，是要證明古時史事所預像的，已

開始完全實現了。

所以我們承認兩篇童年史根本的歷

史性，至於對史事發生的情形和描述，

我們也明認作者多少使用了一種詩人的

特權。如果要詳細查明什麼屬於自由的

敘述，不可能，也不必，更無用。誠

然，瑪和路記載了一些超越自然的事

實，可是他們的敘述，並沒有什麼傳奇

和神話文學類型的成份，關於這點，

「正經」內記載的童年史與偽書內虛構

的童年史（參見偽經條），實有天壤之
哥暉，

5. 告經童年史

室主主耳1::ff童年時期言行的偽經不

少﹒其中最古的是﹛雅各伯的原始福

音｝ ( Protoernn[ie/ium Jacobi ） 及﹛多

默緝述的童年史） ( Narratio Thomae de 

bφntia ） ，前者大概是一位住在埃及的

基督徒於 150 年左右偏輯的，就內容

言，這本書更好稱為「瑪利亞傳」’因

為作者多所論及的，是聖母的誕生及其

青年時代，以後才談到耶穌奇妙地誕生

於童貞女。

《多默編述的童年史〉記述一些從

五歲到十二歲期間所行奇事的虛構故

事。此書的最古部份，大概撰述於 200

年左右，以後在各地方又增加了描述耶

穌為神童的零碎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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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本書，甚得民心，尤其是第三

本，被譯成多種文字，另外為東方的信

友們留下很深的影響。此外，還有些比

較晚出的故事，例如阿拉伯文及亞美尼

亞文的耶穌青年的福音，木匠若瑟的傳

記，含有諾斯士教義的神話（參見「諾

斯土」條）等。在西方著名的是﹛偽瑪

竇福音﹜（編輯於第八至第九世紀間）。

這一切偽經，取材於瑪或路童年，

但多了各種虛構的故事。作者一則願意

補充真福音內論耶穌童年時代的記錄之

不足，三則也有辯護的目的，例如辯駁

攻斥猶太人為反對耶穌的天主性和瑪利
亞的童貞，而捏造的護言。但也有諾斯

士派及幻身派（ Docetism ，參見「幻身
論」）兩派的辯護者，虛造些傳奇故

事，以否認耶穌的真人性。

在西方教會內，聖熱羅尼莫曾極力

反對一切虛構的童年史，第五世紀末

葉，傑拉修教宗曾以論令 （ Deere tum 

Gelasianum ） 拒絕此種偽經，但因為民

眾對那些故事，多感興趣，無法禁止其

廣泛流傳。

中世紀，《雅各伯的原始福音〉及

《偽瑪竇福音》，尤其對教會的詩歌文

藝和美術影響頗大。

在東方教會內，論耶穌童年時代的

「偽福音」’大多數蒙受尊重，穆罕默

德及其創立的回教，均受了這些偽福音

的影響，在可蘭經談論耶穌及聖母的幾

段裡，就引用了一些取自「阿拉伯文的
童年福音」的故事（可蘭索勒三及一

九）

偽造的童年史，雖無歷史價值，但

仍是有用的﹒它使瑪和路記載的事實之

可信性表現出來，因為凡聖史們寫的一

切，均顯示其莊童和嚴肅的特質，連在

提及奇事時（如天使顯現，童貞女生

子，異星的出現），也是如此。這與偽

經描寫神跡的方法大有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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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7 耶穌受試探
Christ’s Temptation, 
Tentatio Christi 

耶穌在約但河受過若翰的洗禮之

後，避居曠野，祈禱守齋四十晝夜，於

是魔鬼前來試探耶穌（瑪 4:1 1 l ﹔谷 l : 

12, 13 ﹔路 4:1-13 ）。自古以來的傳統

認定耶穌受試探的地方，是在耶里

哥西北的一座山上，名叫卡郎塔耳山

( Qarantal ）。關於這段事蹟的記載，馬

爾谷只是一提即過，瑪、路則加以詳細

的記載，不過，二者所記三次試探的次

序略有出入。直覺地看來，耶穌似乎是

實在地在肉體上受到試探，但是有些地

方（被帶往聖殿頂上），又好似祇是耶

穌精神上的一種感受。是以學者們的意

見頗為不一。至於耶穌三次受誘惑的方

式，不外是：濫用顯奇蹟的權能（將石

頭變成麵包），虛假光榮或妄賴天主的

保護（自聖殿頂上一躍而下），以及野

心的嚮往（統治天下萬國）。魔鬼的目

的是想如此來證明耶穌是否真是天主

子，是否具有顯聖蹟的權能，以及如果

可能，使他反抗天主聖父。

1298 耶鯨苦難史

Passion of the Lord, 
Passio Domini 

耶穌的苦難史，按照四大聖史的綜

合記載，可簡明地敘述如下：

1 山園中的極度恐慌

雖然建定聖體大禮的晚餐，已經揭

開了苦難史的序幕，但耶穌真正的苦難

卻開始於山圓的祈禱。史載耶穌晚餐完

畢及唱完「哈肋耳聖詠」（見哈肋耳）之

後，便率領著十一位宗徒前往名叫革責

瑪尼的山圈。既達目的地，便將他心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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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位門徒伯多祿、若望及雅各伯（瑪

26:37﹔見谷 5:37﹔路 8:51 ﹔瑪 17:1-13

等），與其他們徒分開，領他們稍微前

行，耶穌的心靈便開始憂悶恐怖起來：

「我憂悶得要死」（瑪26:38 ）。於是，自

己再前行一段，便俯伏在地開始他的祈

禱。曾是醫生及心理學家的路加聖史謂

耶穌這一段祈禱的時間，是在「極度的

恐慌」中度過的。他憂苦的滿身大汗，

汗珠猶如血點似的斑斑落地，致使耶穌

祈禱，求聖父免去他的苦杯（即極大痛

苦的遭遇）。有人也許要奇怪，怎麼耶

穌竟如此的軟弱？以前他曾經數次給宗

徒們預言過他的苦難，並且表示過他在

希望這痛苦日期的快速來臨，以滿全聖

父的旨意，而救贖全人類﹔如今事到關

頭，卻表示如此膽怯。須知耶穌除了是

天主之外，也是真正的人，除了罪惡之

外，與我們人性的感覺愛憎是完全一樣

的﹔並且在這個機會上，耶穌將他的人

性完全流露。故此我們不應奇怪，反應

驚訝他完全隨從聖父意旨的決心，「這

原是出於天主的恩寵，使他（耶穌）為

每一個人嘗到死味．．．．．．天主藉苦難來成

全拯救眾子的首領」（希 2:9-10 ﹔ 5:8-

9 ）。在痛苦憂傷中接受了天使的安慰

之後，前往三個心愛的門徒處，將他們

叫醒，再與其他的門徒們會合，前往迎

接來逮捕自己的敵人。

2 受宗教法庭的裁判

耶穌自動將自己交於敵人手中之

後，毫無掙扎，毫無利用自己的全能企

圖自救的表示，開始任由敵人擺佈、凌

辱、嘲笑、戲弄、打擊，並且除了在必

要時稍微發言外，全不作聲，實在如一

隻被宰割的贖罪羔羊。他所表現的仍是

溫良慈善，甘願為眾人的罪惡捨生致

命。在猶達斯口親之禮的暗示下耶穌被

捕，先被解往業已退職的大司祭亞納斯

處，但亞納斯不願負此重責，乃將耶酥

打發給他的女婿，現任大司祭蓋法，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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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去處理這項案件。這位蓋法對耶穌的

案件早已胸有成竹：「叫一個人替百姓

吏，是有利的」（若 18: 14 ）﹔他也就針

對這一點下手，當著一批司祭、經師及

長老們面前來審問耶穌。法庭剛開始，

就有蓋法大司祭的一個僕人，狐假虎

威，打了耶穌一個耳光。
正當耶穌過堂的時候，伯多碌同另

一位宗徒，大約是若望，溜進蓋法的庭

院，混雜在人群中，烤火取暖，以靜待

事態的發展。但也就在這個機會上三次

背了主，耶穌轉過身來看了伯多祿一

眼，使他憶起了耶穌的話：「今天雞叫

以前，你要三次不認我」（路口：61) , 

於是跑出庭院淒慘地哭了起來，此時耶

穌已被交在僕役的手中，盡受嘲笑凌辱

之能事，猶如耶穌自己已預先所說的

（谷 I 0: 3 3 ）。這是被捕當夜所發生的

事，也是按聖經上所說的夜間的審間，
或謂預審。

第二天早晨，全體公議會會員被召

集了來，正式審問耶穌，以達到務必置

他於死地的目的（註：有些學者則以為

並沒有夜問及早晨的兩次審間，而祇有

一次）。當時在羅馬權下的公議會祇能

過問宗教的問題，及解決宗教上的糾

紛，無權直接定人的死罪，必須經過羅

馬總督的批准才可。但是這批猶太的權

威人物，既然一定要想殺害耶穌，所以

盡力想將這宗教上的案件轉變為民事或

政治案件，迫使總督不得不定耶穌的死

刑，故此尋求人證物證來控告耶穌。但

可惜那些證件都不符合他們的理想，而

耶穌自己又一言不發，毫不為自己辯

護，這使議員們感到非常窘迫。於是蓋

法大司祭親自參加問案，起誓命耶穌答

覆：「你是不是默西亞，天主之子」（瑪

26:63 ）？耶穌向來對這一問題避免直接

明朗的答覆，以免引起百姓的錯覺，但

如今在這最重要關頭，乃在誓言之下，

作了堅決、清楚、公開、肯定的答覆，

但仍然避免了政治上的牽連。此時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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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如獲至寶，假惺惺地照宗教法庭的儀

式撕破自己的衣服，定了耶穌的死罪，

因為他自稱是「天主之子」 我們信

德的基礎。

3. 受民事法庭的裁判
既然對死刑的裁判必須要有羅馬總

督的批准才可執行於是緊接著便把耶穌

解往總督府去，由他處理判決。當時的

羅馬總督是比拉多，他平時常駐凱撒勒

雅在耶京的駐所按傳統則是安多尼堡，

此時他正因為適逢猶太人的職越大慶

節，住在耶京。在比拉多面前，猶太人

企圖獲得執行耶穌死刑的許可，但比拉

多卻始終認為這是一個宗教案件，祇要

不定死刑，他們是可以自行處理的。猶

太人見此路行不通，於是另覓途徑，說

耶穌是一個政治犯，煽動革命造反的

人，自稱是默西亞，是君王（路23:2 ）。

於是，比拉多由於職所在﹛更不賣得不問

耶穌：「你是猶太人的君王嗎」（瑪 27:

11) ？耶穌雖肯定地答應了，但同時也

聲明他的國與現世無關，是不會給現世

的政權造成任何危機的。至此比拉多已

完全明白了猶太人的毒計，存心陷害，

明知耶穌是沒有什麼罪的。他聽說耶穌

來自加里肋亞，一路「造謠惑眾」直至

耶京（路 23:5 ），便把耶穌解往此時亦

正在耶京的加里肋亞的分封侯黑落德安

提帕那裡，以求解脫責任。這位分封侯

對耶穌已久閣大名，切願見他一面，如
今正好是求之不得的機會，於是繞嘴多

舌地問了耶穌一大堆話﹔但是對這位曾

經被耶穌稱為「狐狸」（路 l 3:32 ）的詭

詐狡狷的黑落德安提帕，耶穌卻完全不

答覆，致使他老羞成怒，命人給耶穌穿

上一件大紅大綠的袍子，猶如瘋子，把
他再解回比拉多的公署。

比拉多心仍不死，仍想將耶穌無罪

釋放。按照當時的習慣，輸越節日上，

百姓有權要求釋放一個囚犯。但這一次

一反前例，比拉多自動有意將耶穌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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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但是百姓卻受司祭及經師的挑唆，

一致要求釋放那位造反作亂的殺人犯巳

辣巴，而將耶穌置於死地。

4. 耶穌受鞭打及被定死刑
比拉多明知耶穌是無辜受控，但又

怯於群眾的喧嘩吵鬧，乃命士兵鞭打耶

穌，以替代死刑。這種鞭答之刑是一種

極為殘酷的刑罰，而執刑的士兵又向來

是敵視猶太人的敘利亞及撒瑪黎雅的僱

傭兵，故此耶穌正好成了這些兇狠虎狼

發洩憤怒的對象，其慘無人道之狀是可

以想像得到的。如此我們也可以明白聖

經上所記載的士兵們執刑時的造作，及

花樣百出的惡作劇﹒將一件兵士的破舊

紅袍披在耶穌身上，用荊棘作了一個假

王冠，戴在耶穌的頭上，又將一根蘆葦

枝放在他的手中，猶如權杖，叫他坐

下，然後士兵們列隊向前，每人在耶穌

面前屈膝叩拜，口中並模傲致候羅馬凱

撒奧古斯都的呼號說﹒「猶太人的君

王，萬歲」（谷 l 4: 18) ！以後挺身起

立，向他臉上吐唾沫，再奪過蘆葦枝

來，敲打他頭上的表冠。這一切都是聖

經上的記載，不過我們也可以想像得

到，士兵們曾各盡幻想之能事，來各顯

身手，作出不同的花招，以博取同伴們

的歡笑，以增加耶穌所受的人問罕有的

侮辱。至此比拉多以為時機已成熟，乃

將耶穌拉出來，置之於群眾前，使他們

見到這位滿身是血，面無人形的耶穌而

有動於衷，將他釋放了事。那知，百姓

卻更大聲疾呼地要求把他「釘在十字架

上」（若 19:6) ！比拉多見聲勢洶湧’眾

怒難犯，乃再過堂審問耶穌。耶穌除了

提醒他，他的權柄是由上而來之外，閉

口無言。比拉多實已進退維谷，再想設

法釋放耶穌，百姓卻發出了最後及最厲

害而又最具有威脅性的呼叫：「你若釋

放這人，你就不是凱撒的朋友，因為凡

自充為玉的，就是背叛凱撒」（若 19:

12 ）。猶太人的這一著真一針見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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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多明知若被告發，其後果就不堪設

想，於是束手投降，自他的寶座上判決

了釘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死刑，且當眾洗

手以證自己與耶穌之死無闕，聊以自

慰。

5 耶鯨被釘在十字架上死
死刑既定，耶穌被交在兵士手中，

普通是四名，並有一名百夫長隨行，負

責檢證犯人已氣絕的手續。耶穌換上自
己的衣服，背負著自己的刑具一十字

架（見該條），前往名叫哥耳哥達（見

該條）的地方去受刑。途中百夫長大概

已注意到耶穌的身體在受過百般的磨難

之後，已筋疲力盡，步履難行，於是強

令一個名叫西滿的基勒乃人替耶穌背負

那個笨重的十字架。同行的人中有耶穌

的敵人，也有一批熱心跟隨耶穌的婦

女。耶穌所走的一段吉路本不太遠，蓋

自安多尼堡出發，穿過城門之後，就達

到了目的地一哥耳哥達，或謂「觸髏

地」。這是一座小山崗，不少的犯人曾

在此處被執行過死刑的地方。聖經上祇

言簡意骸地說：「他們就在那裡把耶穌

釘在十字架上」（路 23:33 ），要史們並

沒有把這種當時奴隸們所受的最殘忍悲

慘，最嚴厲恥辱的苦刑加以描述，蓋這

為當時的人是不需要的，是人人盡知的

可怕事實（見釘在十字架上）

在十字架的上端註有以阿拉美、希

臘及拉丁文寫的耶穌的罪狀：「納匣肋

人耶穌，猶太人的君王」（若 19: 19 ）。

身懸在十字架上的耶穌首先為那些仍在

嘲笑自己的猶太人，求天主聖父寬恕他

們的所作所為，然後許給右盜天國的福

樂，並將自己心愛的母親 瑪利亞

托付給自己的得意門生 若望，

表示自己為了人類的罪惡而暫時被聖父

所遺棄，最後在十字架上受過三個小時

的極度苦刑磨難之後，到了第九時辰

（今之下午三點鐘），在完成了他的教

贖大業及對人類表示了他極大的愛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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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斷氣而死在十字架上。

覓324 加爾瓦略、 1438 哥耳哥遠、 505 安

多尼堡、 271 比拉多、 38 十字架、 1600 釘在十

字架上、 2557鞭打、 1663基督的恐慌、 l 158哈

h耳、 1410 革責瑪尼、 1293 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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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在宗徒信經裡，我們常念「我信其

（基督）降地獄」，在此所說的「地獄」’

並非指受永罰的地方，而是指舊約中所

稱的「陰府」或「陰間」，即亡者的領

域，亦即希伯來文所說的「協教耳」

(Sheol ），希臘人所稱的「哈德斯」

(Hades ）。任何人長逝後，即進入「協
放耳」陰間，這屬於亡者的領域。按舊
約經書，由於陰府位於地下，故此有某

某「下降」陰府，或「墮入」「下到了陰

府」的說法，見依 14:9-15﹔則 32: 17-

32 。

按上古時代的概念，陰府接收一切

死人的靈魂，不分善人和惡人的靈魂

（約10:21 ﹔藏9: 18; 15: 11 ﹔詠9: 18﹔智

1: 14 ）﹔可是以民逐漸蒙受天主的光
照，知道善靈和惡靈的處境，在陰府內

有區別：善人將有一天要醒來，進入永

生﹔惡人也要醒來，永蒙羞辱（達 12:2 ﹔

加下 7:9,11; 14:23 ：，依 26: 19 ）。

耶穌一死，他的靈魂下降「地

獄」’就是說，他的靈魂下降到善靈之

所，即古聖所，給他們宣講救贖世人的

工程業已完成，他下降是為解救他們，
領他們回到天父家鄉去，這是我們的信

條之一。今先引新約經節來證明，然後

將這端神秘的事理，簡略地加以解釋。

2. 證明耶穌下降陰府的經文章節

2.1 瑪 12:38-40 ：「有如約納曾在大魚

腹中三天三夜，同樣人子也要在

地裡三天三夜」。按一些教父和
經師的意見，這句話是指吾主死

後，「三天三夜」下到陰府﹔也許
這話不是明明指出，而只是暗示

耶穌下降陰府的事。

2.2 瑪 27：曰：「墳墓自聞，許多已長

眠的聖者的身體復活了」。有些

學者認為這句是指耶穌下降陰府

的事。筆者認為這意見是對的，

至少得肯定這些聖人復活的事

蹟，表現耶穌的死粉碎了死亡的

力量（格前的： 55)

2.3 路 23:43 ：「．．．．．．今天你要與我一
同在樂園」’吾主給右盜的應

許，是指善人的聖所，亦等於

「亞巴郎的懷抱」（路 16:22 ）。耶

穌斷氣後，立即降到「古聖所」’

此時右盜也與他同去，享受其

福。

2.4 宗2:24,25,27，凹，31 這些經文均出
自伯多祿在五旬節日所講的道理

中，兩次提到耶穌下降陰間的

事：

2.4.1 24 節：「天主卻解除了他死亡的
痛苦，使他復活了，因為他不能

受死亡的控制」。「死亡的苦

痛」’出自希臘文，按希伯來原

文作：「陰府的羅網」（詠 l 16: 

3 ），意思不外是：天主由於使聖

子耶穌復活，把陰府的羅網撕破

了，因為他是第一個能夠生活的

離開陰府的人。

2.4.2 31 節講得更清楚：「他沒有被遺

棄在陰府」’這是達味早已預言

過的。

2.5 聖保祿在羅 10: 6- 7 間接地提到耶

穌下降深淵，即陰府，這事與他

的復活升天，是相提並論的﹔並

且聖保祿宗徒的口氣，領我們假

定信友們也都信仰這端道理，有

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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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他們信仰耶穌復活升天那端道

理一樣。

2.6 弗 4:8-10 中，「高天」和「地下」

兩旬，彼此相對。按很多解經家

的解釋，保祿在此定把基督永遠

的光榮與他的降生為人之謙虛，

作一對比。因此，按他們的意

見：「基督曾下降到地下」一句，

是指降生為人的奧理﹔然而按其

他的學者，該句是指基督下降陰

府的事。究竟誰是誰非，寶雞決

疋。

2.7 新約屢次記載．「基督從死者中

復活」（宗17:3﹔弗5: 14﹔羅 1:4) ' 
「死者」在原文為複數，即謂從死

人們所住的幽所，亦即是說：耶
穌從陰間還生復活了。同樣一般

學者解釋「死者中的首生者」一句

（哥 I: 18：，默 1:5 ），陰間好像是個

母胎，誰也不能離開它，可是耶

穌離開了，而且因他的功勞，所

有的人也要復活，故此他名叫

「死者中的首生者」。見格前

15:20 「死者的初果」’及默 l : 18 
「我持有死亡和陰府的鑰匙」。

2.8 按大眾的意見，新約中明指基督

下降陰府最有力的經節，是伯前

3: 19和4:6 。這兩處經節早被名為

「解經家的十字架」。事實上，他

們的難處，至今還沒有全然解

開﹔縱然還有疑難存在，但筆者
認為誰也不能否認聖伯多祿在此

兩處經文中，是在講論基督下降

陰府這端道理。這種講法較為普

遍，幾乎可說算是一個公論。茲

將聖伯多祿所講的道理，陳述如

下：
2.8. l 下降陰府的，是耶穌的「神魂」。

720 

當他的肉身安息於墳墓這期間，

他的「神魂」曾下降「獄」中，即

陰府中，給獄中的幽魂宣講救贖

人類的大業已經完成。

九晝

2.8.2 耶穌向一切的人宣講了這一佳

音，尤其是給善人。諾厄時代的

靈魂，是指最古時代的靈魂，他

們之中有些在死亡以前痛悔改過

了，故此，他們雖然不在「方舟」

之內，還在獲救之列。伯多祿在

此所以明指諾厄時代的靈魂，是

因為他願意藉洪水為預像，詳解

聖洗聖事的效果。

耶穌下降陰府這一舉動，一則表示

他所完成的救贖人類的事業，實在包含

整個人類，涉及所有的人，同時也預兆

他最後的勝利凱旋。

3. 結論

幾十年前，宗教比較史專家，把耶

穌下降陰府一事，當作一種神話，而以

之與巴比倫、希臘、拉丁各種類似的神

話相比，時至今日，這些見解己見沒

落。聖伯多祿、保祿、若望關於耶穌下

降陰府的事所說的話，既簡單，又難

解：反之，依市塔爾、教爾費烏斯、厄

乃阿斯、奧狄秀斯等，下陰府的神話，

其故事言語多，也很容易明白。在這些

神話和宗徒們的道理之間，並沒有甚麼

闢係。就解經學來講，現在的問題是：

在初興的教會，怎樣產生了基督下降陰

府的信仰？這種信仰怎樣影響了古來的

教會？對於現在的教會有何價值？

按歷史的常法，我們贊成，要解釋

如何在原始的教會中產生了這一端信

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能夠極合

理地假定：復活的耶穌，將這事告訴了

他的門徒（宗 l :3 ）。這端道理刺激了樸

實的信友，使他們中一些人，用戲曲的

文體，寫下了一些偽經，其中含有耶穌

下降陰府的故事，日後這些作品影響了

繪畫、雕刻、音樂、詩詞各種藝術。

基督下降陰府的道理，對現今的教

會很有價值。這端道理證實了主耶穌救

贖的工程包括一總的善人，從第一個

人，直到最後一人。這端道理也證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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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跡的人性，與我們的人性完全相同﹔

他如同我們一樣，有生有死，死後，他

的靈魂去給別的靈魂宣講福音。由此可

以推論，人死後，他的靈魂不但不死不

薇，而且還有他的活動，雖然我們不容

易解釋，與身體分離的靈魂怎樣能有所

謂的活動與行為。

總而言之，耶穌給善靈宣講了救贖

的福音，善人與惡人就絕對地分開了，
前者開始與基督生活，後者開始受永苦

（達 12:2 ）。善人同光榮的耶穌升天，在

他內，同他一起享見天主。

見524死亡、 1800陰府、的l 地獄、 2383

樂園。

1300 耶鯨基督的墳墓

Sepulchre of Christ, 
Sepulcrum Christi 

見 2319 墳墓。

1301 耶胡

Jehu, Jehu 

聖經上五個人的名字，意思是「他

是上主」。

1. 哈納尾的見于耶胡

他是一位先知，曾責斥以色列王巴

厄沙（列上 16：卜4 ）及猶大王約沙法特

（編下 19:2-3 ）。著有約沙法特玉的言行

錄。這言行錄被著錄在以色列列王實錄

內（編下 20:34)

2. 以色列的第十位君王耶胡（ 841-
814) 
是北國以色列第五王朝的創始人。

實際為王凡二十七年，雖然聖經上說28
年（列下 10:36 ）。與他同時的南方猶大

國王有約蘭、阿哈齊雅、阿塔里雅太后

1300 - 1301 

及約阿士國王。他本人原是一位軍官，

約沙法特的兒子，尼默史的孫子（列下

9:2 ）。大概出生於默納協東半支派地區

內（見列上 19: 16：，列下 9:1-13)

耶胡之所以能以軍官之身畫畫位為

王，主要的因素有三：其一是社會經濟

的因素，貧富不均，富人盡力壓榨貧

民，因而人心向背（見列上 21 ）﹔其二

是軍事方面的節節失敗，受外敵強權

一阿蘭及亞述一的不斷侵襲（見列

下 10:32 33﹔亞 1 :3 ）﹔其三是宗教上的

因素，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以色列之崇

拜邪神，背棄上主。

正當國王耶屬蘭在依次勒耳養傷之

際（列下 8:28-29 ），耶胡被傳為王（列

下 9:1 10 ），決心要將阿哈布全家創

除。先去依次勒耳殺死以色列國王耶品

蘭及猶大王阿哈齊雅，並阿哈布的妻子

依則貝耳王后（列下9:21 37 ），更直驅

京城撒瑪黎雅。事先，城民為取悅於耶

胡，己將王家親屬七十人殺掉，呈獻首

級，耶胡更將猶大王的四十二名官員殺

死（列下 10:12-14 ）。的確，耶胡的行

為是十分殘酷的，堅決的，不過這種作

為並不祇是基於政治軍事的理由，而主

要的卻是宗教的成份居多。在這一方

面，很可能他受了厄里亞（列上 I 9: 

16 ），厄里受（列上 l 9: 17：，列下 9: 1-
12 ），及勒加布的兒子約納達布（列下

10:15 16 ）的影響使然。甚致一百年之

後，耶胡的這種殘忍、血行的未被人忘掉

（歐 14 ）。北團最受敬禮的邪神要算是

巴耳神，耶胡借詞要向巴耳隆重行祭，

召集全體巴耳司祭，屆時毫不留惰的將

全體司祭殺死，並將巴耳的廟宇毀掉

（列下 10: 18-30 ）。耶胡對宗教改革的手

段雖如此之強，但這種邪神敬禮在民間

似已根深蒂固，故未能完全將之掃除淨

盡（列下 10:29)

此時國外強敵大馬士革的騷擾並末

中斷﹔耶胡自知力不從心，祇有向亞述

求救，並向亞述王沙耳瑪乃色第三進貢

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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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臣，時在公元前 841 年，但是面對智

勇雙全的大馬士革主哈匣耳，亞述也是

無能為力，致使約但河東之地區盡入敵

手（亞 I :3 ：，列下 10:3233 ）。耶胡的繼

位人是其子約阿哈次（ 814-798)

3. 猶大支派人
放貝得之子，是舍商的後代（編上

2:38) 

4. 西默盎支派人
約史貝雅的兒子，是宗族的首領

（編上 4:35)

5. 本雅明支派人
生於阿納托特村莊。當達味逃避撒

烏耳時，在漆刻拉格地方投奔了達味

（編上 12:3)

1302 耶辣

Jerah, fare 

人名，意思是「月亮」。是約刻堂

所生的十三個兒子之一，排行第四（創

10：詣，編上 1 :20) 

1303 耶步斯（人）
Jebus, Jebusite, 
/ebus /ebusaeus 

是以民進入聖地之前，原居於巴力

斯坦的土著。按聖經的記載，聖地原有

七個民族在居住著，而耶步斯人就是七

個民族之一（創 15:19-21 ﹔出 3:8,17 ﹔

13:5; 23:23; 32:2 ; 34: 1 I ﹔申 7: 1; 20: 

17 ：，蘇 3: 10 ; 9: I; 11:3; 12:8; 24:11 ; 
民 3:5﹔列上 9:20﹔編下 8:7 等）。這個

民族的來源甚為不清，雖然聖經上說他

們是客納罕的後代（創 I 0:16 編上 1 : 

14 ）。他們的居地是耶京及山區地方

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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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口·29﹔蘇 19:10-1 l﹔見蘇 15:8 ﹔ 18:

峙，28 ）。在耶京的堡壘則是在克德龍及

提洛培雍之間，即後來所稱的熙雍山。

若蘇厄佔領聖地時，他們的國王名阿多

尼責德克（蘇 10:3)

在聖地的民族表上，他們常被排列

在最後，好似在指示他們是一個弱小的

民族，但若白以民征服耶京的歷史上來

看，他們又似乎是一個瞋勇善戰的民

族，蓋猶大及本雅明二支派很久以來未
能將耶京佔領，而祇好在無可奈何的方

式之下，與之和平共處，直至達味時
代，才正式將他們克服，而佔領全部耶

京，作為以民的首都（撒下 5:6-10)

但當時仍有不少的耶步斯人散居在耶京

城內（撒下 24: 18,20-25 ）。

1304 耶達雅

Jedaiah, ldaia 

聖經上兩個人的名字，其意思是

「天主知道」。

(1) 亞郎的後代，是一司祭家族的創

始人，第二司祭班的代表（編上

24: 17 ）。充軍期後，這個家族仍

然存在（編上 9: 10﹔厄上2:36﹔厄

下 7:39 ﹔ 12:6汀，門，21 ）。在乃赫
米雅時代居於耶京（厄下去 1 0 ; 
1 l.10) 

(2) 是留居充軍地的猶太人所打發的

三個代表之一，他們將所捐獻與

聖殿的款項帶往耶京（匣

6:10,14) 

1305 耶狄達

Jedidah, ldida 

女人名，意謂「（天主）所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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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猶大王約史雅的母親，波茲卡特人阿

達雅的女兒（列下 22: 1) 

1306 耶杜通

Jeduthun, ldithun 

人名，有「讚美頌揚」之意。

(1) 是在達味時代被委任管理樂隊的

三個指揮官之一（赫曼、阿撒

夫）。「他們吹號，敲紋，演奏各

種樂器，歌頌天主」（編上 9: 16 ; 

16:41-42 ﹔ 25 汀，3,6：，編下 5: 12; 

35: 15﹔厄下 11:17 ）。至少有三篇
聖詠的題名載有樂官耶杜通的名

字（詠 39 ﹔ 62; 77 篇）。耶杜通又

名厄堂（編上 15:17)

(2) 帳幕的守衛敷貝得厄東的父親

（編上 16:38 ）。但不少學者以為

此耶杜通與前面所說的同為一

人。

1307 耶厄耳
Jeiel, lehiel 

聖經上的兩個人的名字，意謂

「天主醫抬」，或「天主庇護」。

(1) 勒烏本支派中的一位族長（編上

5:7) 

(2) 達味的將士之一（編上 l 1 :44 ）。

1308 耶希耳

Jehiel lahiel 

人名，意思是「願主賜以生命」

1306 1310 

時，曾負責歌詠奏樂（編上

15:18,20 ），其後負責在約櫃前讚

頌上主（編上 16:5)

(2) 在達味時代，拉當家族的首長，

是肋末人革爾雄的後代（編上
23:8 ），當主管聖殿的寶庫（編上

29: 8 ）。是耶希耳家系的創始人

（編上 26:21-22)

(3) 哈革摩尼的兒子，曾任達味王兒

子們的教師（編上 27:32)

(4) 是猶大王約沙法特的兒子，為他

繼位為主的長兄約蘭所殺（編下

21 :2,4) 
(5) 赫曼的子孫，曾幫助希則克雅主

清除耶京軍殿（編下 29:14 ），其

後被任命為管理聖殿的督察（編

下 31: 13) 
(6) 是在猶大王約史雅時代數位管理

聖殿者之一（編下 35:8)

(7) 放巴狄雅的父親。放巴狄雅在充
軍後，聯同 218 名男子，由巴比

倫返回故旦（厄上 8:9)

(8) 舍加尼雅的父親。舍加尼雅曾向

厄斯德拉建議休棄由外邦女人中

所娶的妻子（厄上 10:2 ），他本人

就是休妻者之一（厄上 10:26 ）。

(9) 亦是一位休棄外方妻子的司祭，

是哈陸的子孫（厄上 10:21)

1309 耶昌蘭

Jeho「am, loram 
見 1263 約蘭。

1310 耶依耳

Jehiel, lehiel 

以此為名者有下列諸人： 聖經上有不少的人以此為名，此名

(1) 肋未人，當達味迎接約櫃入耶京 與「耶厄耳」一名，有同樣的意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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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醫治」’「天主庇護」

(1) 本雅明支派人，是基貝紅居民的

祖先（編上 9:35)

(2) 達味時代的一位肋末人，是歌詠

者（編上的：21 ﹔ 16:5 ）。

(3) 肋末人，阿撒夫的後代（編下

20: 14) 
(4) 猶大主烏齊雅的書記，曾負責編

制軍隊（編下 26: 11 ) 

(5) 猶大王約史雅時代的一位肋未人

首長（編下 35:9)

(6) 同厄斯德拉自充軍之地歸來的一

位家長（厄上 8﹒ 13)

(7) 乃波的子孫，充軍歸來後，曾遵命

將外邦妻子休掉（厄上 10:43)

1311 耶里哥

Jericho, lericho 

城名，原文可能有「月神之城」的

意思。耶里哥城在聖經上佔有很重要的

位置，是若蘇厄過約但河後，所佔領的

第一座重要的巴力斯坦城市（蘇6 ）。它

在約但河之西，位於本雅明支派的邊界

上（蘇 18: 12 ），屬本雅明的城市（蘇 18:

21 ）。厄里亞先知將權柄傳授給弟子厄

里盟的地方，也與耶里哥及約但河有關

（列下 2:4-5, 15) 

耶里哥本無甚出產，因水質太壞，

直至厄里奧將它的水泉變成好水之後，

農作物才茂盛（列下2:19-22 ）。猶大王

漆德克雅被拿步高的軍隊即在耶城附近

被逮捕（列下 25:5﹔耶 39:5﹔曰：8)
充軍之後有 345 人歸來居住在此城中

（厄上2:34﹔厄下7:36 ）。巴基德曾在此

建築防禦工事（加上 9:50 ）。息孟被殺

於此（加上 16: 1 l 等）。新約裡耶穌在此

顯過治好瞎子的聖跡（ ll億 20:29-34：，谷

10:46-52﹔路 19:35 43 ）。應邀去稅吏

匣凱家中吃飯（路 19: 1-10 ）。耶穌所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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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慈善的撒瑪黎雅人的比喻，取材於由

耶京至耶里哥的途中（路 10:30-35)

這段路程，有28公里之遙，它距約但河

有十一公旦。

耶里哥城的考古：考古學者本一致

同意舊約時代的耶里哥城，應在現今的

城之西北二公里處的蘇耳坦廢墟。在此

處第一次的挖掘，始於 1907 年，第二

次在 1930 年。兩次考察的結果，大致
可說證賞了該地即是若蘇厄所佔領的耶

里哥城。但另一方面，卻仍有不少學者

懷疑及爭論這兩次考古的結果及價值。

於是為了解除疑難， 1952-1957 年間，

著名考古學者肯尼翁（ K.Kenyon ）小

姐，再作第三次的細心考察，其結果竟

大出許多學者們的意料之外，蓋前次發

現的古城，竟比若蘇厄時代早一千年。

非但如此，更有甚者，是自公元前

1500-1200年（以民進入聖地時代），及

1100-800年（達味王朝時代），在耶里

哥竟無人煙遺跡的發現，就是有，也祇

是人煙稀落，這也可能是因了腐蝕作用

而已完全消滅（肯尼翁的假設）。故

此，問題好似忽然變的十分嚴重起來，

蓋聖經上有聲有色地描寫的耶里哥戰爭

（蘇 6: 15-25 ），竟毫無遺跡可尋！故

此，有些學者似乎為保護聖經的歷史

性，謂希克索斯人於 1600 年建的耶里

哥城至 1200 年仍在，而以民攻陷的，
就是這座城市。這種說法的弱點，是考

古學最寶貴的資料一陶器一竟不見

於這一時代。故此這一說法無堅固的基

礎。如此惟一解決的辦法是學者們的再

事努力，（有人提議在它近處另行挖

掘），尋求事實的證明。目前這一無法

解決的難題，我們相信終有一天，會因

著考古學者們的苦心鑽研，與聖經學者

們的合作，會得到圓滿的答案。但是若

說，既然沒有發現事實的證明，故此聖

經攻佔耶里哥的描寫完全是假造及幻想

的，則我們不敢苟同﹔蓋一來學問是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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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境的，今日的難題，很可能祇有在將

來的明天，才可以得到解決﹔二來聖經

上那種對於攻佔耶里哥戰爭的描寫是如

此的生動有力，活潑有色，仔細詳盡，

使人猶如身臨其境，若無一客觀的真正

事實在先，只憑幻想虛構，恐怕是作不

來的。當然很明顯的，作者在描寫此段

事蹟時，盡其力來強調了天主的作為：

沒有天主替以民作戰，如此堅固的城市

只憑以民自己的力量，是很難攻下的。

雖然在耶里哥的考古學上，我們很

不幸的遇到這種目前難以解決的問題，

但另一方面，其考古本身的價值是偉大

輝煌的，蓋肯尼翁小姐證實了耶里哥不

祇是巴力斯坦最古老的城市，而且也是

全世界人類，至今所發現的惟一最早的

文化城市，至少在公元前 6800 年，已

有人煙存在，建有城牆及廟宇。這一功

績實不可浪滅。

1312 耶斐特

人名、地名及民族名，有「美麗」

之意，是諾厄的三個兒子之一，聖經慣

將他置於第三位（益的：32 ﹔ 6: 10 ; 7: 13 ; 

9: 18 ; 10: 1 ），雖然他並不是三人中的

最幼者（創 10:24 ）。他的名字與父親之

祝福有密切的關係：「願天主擴展」（創

9:27 ），而「所擴展的地區」，在原文

上是「耶斐特」’創 10:2-5 並指出在這

一切區域內的居民屬耶斐特族。耶斐特

共有七子，由這七子而分成不同的家

族，居住於古文化世界的中心：小亞細

亞，地中海群島，希臘並直至西方的塔

爾史士（創 10:2﹔編上 l :5 ）。

關於諾厄給予耶斐特的祝福：「願

天主擴展耶斐特，使他住在閃的帳幕

內：客納罕應作他的奴隸」（創9:27) ' 

頗為費解，學者們的意見也大不一致。

1312 - 1314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自聖猶斯定之

後，有許多的教父，將這祝福解釋為．

這是古老的預言，預言耶斐特的後代

教外人，將要進入由猶太民族 閃
族 所產生的基督教會。

耶斐特的邊界：聖經上祇一次提

及，謂放羅斐乃的軍隊，遠征至耶斐特

（思高譯本作：雅放斐特，誤衍「教」

字）的邊境（友 2:25 ）。這句話太為籠

統，不能確實的斷定所指何地，再加上

阿拉伯地方名，更是費解，因阿拉伯的

位置太過偏南，而創 10: 1-8所指的耶斐

特應在現今士耳其的梵（ Van）及烏爾米

雅（ Urmia）地方﹔二者相距實在太遠，

故問題仍是懸案，除非證明「阿拉伯」

一詞，是非聖經原文的衍文。

1313 耶勒得

Ja「ed fared 

聖經上的兩人的名字，它的意義是

「下降」，但也有人解釋為「玫瑰花」或

「勇敢的 J 0 

(1) 洪水滅世以前的聖而且，舍特的後

代，瑪拉肋耳的兒子，生子哈諾

客，享年 962 歲（創 5:15,18-20 ﹔

編上 l :2：，見路 3:37)

(2) 是猶大的後代，出於默勒得，稱

之為革多爾的父親，意思是革多
爾城的創立人（編上 4: 18) 

1314 耶洛罕

Jeroham, leroham 

聖經上數人的名字，原文有「溫

柔」、「和藹」之意。

(I) 厄弗辣囡支派人，屬肋末人刻哈

特的後代，是厄耳卡納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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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亦是撒慕爾的祖父（撒上 1: l; 

編上 6:12,18 ）。

(2) 是本雅明支派一個家族的首領，

居住於耶京（編上 8:27)

(3) 依貝乃雅的父親，屬本雅明支
派，充軍歸來後，居於耶京（編

上 9:8)

(4) 一位司祭，阿達雅的父親，充軍

後定居耶京（編上 9: 12; 厄下

11:12) 

(5) 本雅明支派人，出身於革多爾地
方，他的兩個兒子在漆刻拉格地

方投奔了達味（編上 12:8)

(6) 屬丹支派，生活於達味時代，其

子阿匣勒耳是丹支派的首領（編

上 27:22)

(7) 阿匣黎雅的父親，其子是在約阿

士時代的一位百夫長（軍職），曾

經奮勇鎮壓反叛的阿塔里雅（編

下 23: l) 

1315 耶魯沙

Je「usha lerusa 

女人名，意謂「被佔有的」’是區

多克的女兒，猶大王烏齊雅的妻子，其

子約堂繼父位作猶大國王（列下的：33 ﹔

編下 27: l) 

1316 耶舍爾

人名，意思是「望（天主）主持正

義」’是加肋布由阿組巴所生的兒子，

見於猶大的家譜（編上 2: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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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7 耶叔亞

Joshua, Josue 

約臣達克的兒子，與則魯巴貝耳由

充軍地 巴比倫一同回耶路撒冷，

為充軍後的首任大司祭（約於公元前

538至 520年），祭壇與聖殿都是在他手

下重建的（厄上 2:2 ﹔ 3:2,8 ﹔ 5:2﹔蓋 l: l ; 

匣 3:1：“ l﹔德 49:14 ）。

1318 耶叔戒

Jeshun』『1, /eshurun 

原文有「可愛者」的意思，是聖經

上用為以色列民族的一種別名。它同時

有「忠誠的」’「正真的」’「坦白的」

的意思。值得注意的是對以民的這種稱

呼多見於聖經的詩體文內，且暗示以民

是天主所特選的民族，另一方面事實上

也是以民不誠，不忠，不正宜的強烈對

照（申 32: 15﹔曰：5,26﹔依 44:2)

1319 耶特爾﹝雅提爾﹞

舊約中數人的名字，有「豐富」之

意。

(1) 基德紅民長的長子，當其父在打

敗米德楊人之後，將二位手下敗
王交給耶特爾，令他將他們殺

掉：但耶特爾年幼，不敢下手，

於是基德紅親自下手（民 8:20 ）。

(2) 達味姊妹阿彼蓋耳的丈夫，阿蕩
撒的父親。阿瑪撒曾為阿貝沙隆

的大將。此人亦被稱為依特辣

（列上 2:5,32﹔編上 2: 17﹔撒下

17:25) 

(3) 是雅達的兒子，他本人沒有後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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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死去，屬赫茲龍的後代（編上

2:32) 

14) 厄次辣的長子，猶大的後代（編

上 4: 17) 

15 } 蚱法黑的見子，阿協爾的後代，
以英勇著稱（編上 7:36-38)

1320 耶太特

人名，可能有「指甲」或「木控」之

意，是厄東的一位族長（創36:40﹔編上 1:

51 ），有人以為它應是耶太爾的誤寫。

1321 耶馬士

Jeush, lehus 

人名，意思是「願（天主）助佑」。

以此為名者有下列諸人﹒

(1) 是厄撤烏在客納罕地所生的兒子

之一，後成為厄東民族的領袖之

一（創 36:5, 14, 18﹔編上 1 :35 ）。

(2) 本雅明支派人，是彼耳漠的兒
子，以英勇善戰著稱（編上

7: 10) 

(3) 本雅明支派人，由厄舍克所生，

好似應是撒烏耳主的後代（編上

8:39) 

(4) 革爾雄的後代，肋末人，其父是
史米（編上 23:10-11)

(5) 是猶大王勒哈貝罕由瑪哈拉特所

生的兒子（編下 l 1: 19) 

1320 - 1323 

1322 耶烏茲

Jeuz, lehus 

聖經上的數個人名。因原文之寫法

不同，故思高譯本及其他絕大多數的新

譯本，都有兩種不同的譯法，即耶烏茲

及耶烏士。
耶烏茲，原意不詳，是本雅明支派

的族長，是沙哈辣殷由妻子品德士所生

的兒子（編上 8: 10) 

1323 耶苛尼雅﹝約雅津、苛尼雅﹞
Jeconiah, lechonias 
[Jehoiachin, Joachin ; 
Coniah, leconias] 

人名，意思是「上主建立」’是猶

大的第十九位國王，亦名苛尼雅（耶22:

24 ）。其父名約雅金，亦曾為猶大王，

母名乃胡市達。十八歲時登極，為主祇

有三個月零十幾天，時在公元前 598 年

（列下 24:8﹔編下 36:9 10 ）。「他行了

上主視為惡的事」（列下 24:9﹔則 19:6-

7 ）。大概主要的原因是他放縱及容忍

邪神敬禮之故，是以受了上主的懲罰。

公元前 598 597 年間，巴比倫主拿步高

先派兵進攻耶京，後且親自出馬，未幾

將耶京攻下（列下 24:10-11 ），將國主

及王后母后，並許多耶京的貴族和技術

人員，俘擴充軍至巴比倫（列下 24: 6-

17 ：，編下 36:9 等）。耶肋米亞先知更

謂，連「長老、司祭和先知」都被送往

充軍之地（耶 29: I 2 ）。耶苛尼雅被囚

於巴比倫之後，他的叔父被立為猶大

王，賜名為漆德克雅王。

耶苛尼雅在拿步高有生之日，過著

階下囚生活，凡三十七年。這點已由考

古學者完全證實，蓋在掘出的古文件

中，有拿步高國庫的開支脹白，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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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雅阿胡杜（即猶大）地方的國王雅烏

克奴（即耶苛尼雅）」的開泊。拿步高死

後，他的繼位人厄威耳默洛達客恢復其

自由之身，並善待他，與他親切交談，

同桌共食（耶曰：31-34)

1324 耶狄厄耳
Jediael ladiel 

人名，意思是「認識天主者」

(1) 是本雅明支派的一位家長，在達
味時代，由這一家族出過不少人

才（編上6:7,10,11 ），因為他在編

上 6:7 被稱為本雅明的第三個兒

子，有人以為他就是創 46:21﹔戶
26:38 所說的阿市貝耳。

(2) 是屬默納協支派的一位千夫長，
在漆刻拉格地方歸順了達味（編

上 12 :21 ）。可能與編上 1 1:45 所

說的達味的將士耶狄阿耳同為一

人，雖然三處名字的寫法略有出

入。
(3) 是科辣黑的後代，默舍肋米雅的

第三個兒子，在遠味時代任聖殿

守門職（編上 26:2)

1325 耶卡默罕

Jekameam, lecmaam 
見 1988 雅刻默罕。

1326 耶谷提耳

Jekuthiel, /cuthie/ 

人名，意思是「願天主養育」。耶

谷提耳是區諾亞的父親，猶大的後代，

屬默勒得家族（編上 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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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7 耶肋米亞

Jeremiah, Jeremias 

意謂「上主高舉」’四大先知之

一，生於耶京之北四公里左右的一個名

叫阿納托特的村莊。這村莊因四周土地

肥訣，故農產甚豐富：又有不少的土地

可供養牲畜，是人生居住的理想地點，

故此該村莊至今猶存。先知的父親名叫

希耳克雅，是阿納托特的司祭（耶 l : 

1 ）。列上 2:26 所記載的被撤羅滿革職

的大司祭厄貝雅塔爾，就是先知的前

輩。耶肋米亞被召作上主的先知時，是

在猶大王約史雅第十三年上（公元前

626 年，耶 1 :2 ﹔ 25:3 ）。當時耶氏曾以

自己仍太「年青」為詞，意欲拒絕接受

這種艱巨的任務，更不欲離開自己安寧

舒適的家園及莊田（耶 l :6 ）。希伯來文

的「年青」（ Nahar）一詞，是指一個自

二十歲到三十歲的人。基於這一點，學

者們推斷耶氏蒙召時，應是一個二十五

歲左右的青年。若學者們的假設正確的

話，則先知應生於公元前 650 年間。他

誕生時正是亞述王亞述巴尼帕耳的全盛

時代，但是他被蒙召的那一年（ 626

年），卻是亞述巴尼帕耳王崩潰的一

年，接著而起的是新巴比倫帝國。接任

先知之後數年（ 622年），發生了一件與
聖經有非常重大關係的史事。是年在耶

京聖殿發現了上主的「法律書」（有些學

者強調它就是五書中的申命紀），這本

「法律書」的發現，與約史雅圖玉的宗

教改革有著密切的關係（列下 22:8-13 ﹔

編下 34:14 21 ）。使我們覺得非常奇怪

的，是聖經上竟沒有提及先知參與宗教

改革的事，更沒有指出先知置身事外的

原因，現今學者們的意見，也祇不過是

些沒有確證的推測。

先知生於司祭家族是毫無疑問的﹒

自幼便受到完備認真的宗教教育，過著

嚴肅安靜的鄉村生活。這在他的著作上

可以清楚的看到：先知不時以熱切留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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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情援到他家鄉的田園、牧場、山上

街橄欖及平地上的無花果樹。可是在被

這作上主的先知之後，便毅然放棄了他

這安靜的田園生活，前往腐化敗壞的首

都耶京，執行他做先知的使命，自此開

始了先知一生充滿痛苦、侮辱、誤會、

個嚇，甚至受體刑及監禁的悲慘生活。

因為先知所傳達的上主的旨意，與當時

人們的傾向，及社會潮流，不論在政治

或宗教方面，都是背道而馳的。但是先

知基於自己的身份 上主的代言人，

又不能不盡力大聲疾呼，斥責當時一切

弊端，尤其是宗教上的邪神敬禮，並預

言耶京必將滅亡，聖殿必將毀壞。先知

激烈地攻擊君玉的荒淫無道，以及欺壓

小民的暴政（耶 22:1-8,13-18 ），公開

地指摘百姓的迷信及生活的邪惡（耶 7:

26 ）。這些言論激起了一些民眾及長官

們的憤怒，因而將先知加以拘留扣押

（耶20:1,2 ），甚至可祭及假先生日們決意

將先知置諸死地，幸未能成事（耶

26 ），卻被禁止再作公開的宣講。於是

先知開始從事於寫作，令自己的秘書巴

路克在聖殿公讀先知的言論集，再度招

惹約雅金國王的憤怒報復，下令將二人

加以逮捕，此次幸二人及時逃避，未遭

毒手（耶 36 ）。耶肋米亞先知此時的悲

痛，及心中的憤慨，是可想而知的。無

怪乎在他的著作中，發現了一些絕望、

傷感、以為自己生不逢時的言詞（耶 9:

3 7; 15:10-1 l ; 17:14-16; 18:18-23 ; 20: 
7-8) 

在政治方面，先生日力主君王及人民

應順從巴比倫君王的統治，因為新興的

巴比倫是當時最強大的帝國，是當時任

何民族都不敢反抗，也無能對抗的偉大

強國，以民祇有順從巴比倫才可以生

存，不致遭受滅亡之禍（耶 21:1-10 ﹔

37﹔兒， 39 章）。可是，當時的君王漆

德克雅，他的大部份官員及百姓，卻堅

信埃及才是以民的救星，於是倡導同埃

及和其他一些弱小的國家聯盟抵抗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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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巴比倫，這與先知言論完全相反（耶

27 ）。結果先知被控為禍國殃民的賣國

賊，企圖與敵人裡通外合，於是決意將

之Ill除。再度被逮捕加以監禁（耶 37:

1 l 』 15 ），後更被拋於污泥坑中，任其

飢餓痛苦而死（耶 38)

先知的預言終究應驗，上主的懲罰

終究實現，巴比倫圓王拿步高於公元前

587 年六、七月間攻破耶京，殺人放

火，施行屠城政策，聖殿全毀，聖京全

無完整的房舍，國王被擒，百姓被充軍

遠方。先知本可接納拿步高王的邀請，

前往巴比倫度舒適高貴的皇宮生活，但

先知基於對同胞之愛憐，甘願留居聖

地，與未被充軍的遺民同甘共苦，協助

巴比倫王委派的猶太官長革達里雅重整

家園，安定民生（耶 39:11-15 ﹔ 40 ：卜

6 ）。那知民心未死，不久之後，竟有

人將革達里雅殺死﹔長官既死，百姓卻

又害怕巴比倫玉的懲罰，於是挾持先知

一同逃往埃及避難。至此先知的生平記

載告終，是以我們不知道耶肋米亞死於

埃及，或終返聖地。

先知盡一生之努力，歷四十年之

久，保護雅威宗教之純潔，倡導百姓之

幸福，表面上雖似一無所成，一生受人
冷嘲熱諷，譏笑咒罵，迫害摧殘，但後

期的猶太人以及舊約晚期的著作，對先

知卻是推崇備至，視為以民歷史上的偉

大人物（見達9:2﹔編下36:21-22﹔德49:

6-9﹔加下 2:1-8 ﹔ 15:12-17 ）。耶穌自

己亦為其同時代的人，視為耶肋米亞的

再生（瑪 16: 14 ），教父們亦向來稱耶肋

米亞為耶穌的預像。

1328 耶肋米亞書

Book of Jeremiah, 
Uber leremiae 

關於耶肋米亞先知的生平，在耶肋

米亞條己予介紹，本條祇就先知所遺留

729 



1328 

給我們的著作，而加以概括的論述。稱

為耶肋米亞的這部著作，在聖經中算是

一本大書，計有五十二章。但是若想將

這五十二章中所包括的先知言論加以分

析，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這本書

的寫作既無順序的歷史次序，更無理論

的邏輯發展。學者們大都承認，本書是

由許多不同的短小集子組合而成，比如

27-29 、 30 、 31 、 46-51 等﹔大部份是

出於先知本人之手，或先知本人口授而
由其弟子所記錄，比如巴路克就是幾乎

一生跟隨先知的弟子及隨身秘書﹔另外

一些無多大關係的部分，是由後人所加

添的。這種說法是頗有道理的，因為如

果我們讀一下第36章，便即可清楚的看

出：（ 1 ）耶肋米亞於公元前 605 或 604

年間，曾將自己的神諭及預言編成兩個

集子，筆之於書。第一個不太長的集子

為君王所焚毀，第二個內容相當豐富的

集子卻幸免於難，被保存了下來，留傳
後世。（ 2 ）同章又告訴我們先知在書寫

時，利用了巴路克作為助于或秘書，這

也就可以解釋何以本書有不少的地方，

是以第三者的口氣編寫的。本書不少有

關先知本身生平的細小節目的記載，也

可能是出於巴路克之手。蓋先知本人的

性格是非常安靜及謙讓的（見前條）

似乎不欲太披露自己本人的一些無關宏

旨的瑣事。目前若想將耶書按時間、地

理、及環境的次第來分析其內容，已事

非可能。學者們慣照本書現有的面貌，

而加以分析如下：

1. 內容
1.1 序言：先知蒙召（ 1 ) 

1.2 有關猶大的神諭（ 2-29 ）：倫理的

喪亡，預告懲罰（ 2-6 ）。對聖殿

的迷信和宗教的形式化（ 7-10) ; 

天主不再寬恕違犯盟約的百姓

(11-17 ）﹔陶工及陶器的象徵，

先知的悲痛（ 18-20 ）。 攻擊王

室、長官、宗教人士，尤其是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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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 21-23 ）。以兩僅無花果的

象徵說明猶大的厄運（ 24 ）。預言

七十年的充軍及關於各民族的神

諭（ 25 ）﹔ 關於聖殿的言論，先

知被捕及獲釋（ 26: I 19,24 ）﹔先
知烏黎雅的悲慘死亡（ 26:20-

23 ）﹔耶肋米亞與假先知（哈納尼

雅）的衝突（ 27-28 ）﹔給充軍同

胞的書信，假先知們的抗議

( 29) 
1.3 關於默西亞時代的預告（ 3 0 -

33 ）：以民的回歸及復興（ 30：卜

31 :30 ）。新盟約（ 31 :31-40 ）。購

買田產象徵以民必然的復興

( 32 ）﹔以民將安享默西亞時代的

和平（ 33) 

1.4 耶京被圍期間的神諭（ 34:1-

的：6 ）：關於漆德克雅國王及人民

撕毀協議的神諭（ 34 ）﹔勒加布人

忠義的美表（ 35 ）：約雅金國王焚

毀先知的預言集（ 36 ）﹔先知受監

禁以及和漆德克雅國玉的交談

( 37-38 ），耶京失陷敵手，先知

獲救（ 39: 1-40:6) 

1.5 耶京陷落後的神諭（ 40:7-45:5) : 

巴比倫所委任的總管被猶太人所

殺（ 40 :. 7-41: 18 ）﹔猶太人挾持先

知逃亡埃及（ 42：卜的﹒： 7 ）：先知在

埃及（ 43 :8-44:30) 

附錄：先知安慰巴路克（ 45:1-5 ）。

1.6 關於異民的神諭（ 46-51 ) 

1.7 歷史的附錄：猶大滅亡，耶京被

毀，聖殿被劫，朝臣被殺，耶苛

尼雅圖王獲釋（ 52) 

2 經文
耶書有兩種古老的版本留傳至今，

其一是原文的瑪索辣經文，其二是最古

老的希臘譯本。若將二者作一比較，表

們立即可以發現彼此有相當的出入。首

先希臘譯本將瑪索辣本上的許多無關緊

要的詞句刪掉，但並未將先知的主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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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及言論的內容有所改變﹔其次，二者

更大的區別是在於有關異民神論的安排

上。在瑪索辣本上這些神諭放置書末

( 46-51 ），在希臘本則放置於本書的中

聞部份（ 25-31 ）。大致說來，希臘本是

依照各民族的重要性，而將關於她們的

神諭加以按次排列﹔瑪索辣本卻是依照

各民族所估的地理位置，由南而北的排

列下來。關於這兩種版本的不同點，學

者們曾找出了不同的解釋方法，但最為

普通有力的解說是：原文本自始即有兩

種藍本：一本較長，流行於巴力斯坦，

就是上面所說的瑪索辣本﹔另一藍本較

短，流行於埃及，是七十賢士將聖經翻

譯成希臘文時所依據的版本。此本早已

失傳。流傳至今的，祇有它的希臘譯

本。

本書除了 10: 1 l 一節用阿拉美文寫
成之外，全部是以簡單、清楚、美雅的

希伯來文寫成。而上述以阿拉美文寫成

的一節，學者們咸認為是後人所加插

的。至於先知寫作的筆法，大家亦公
認：耶肋米亞寫作的特點是，沒有任何

矯揉造作，或不自然的地方，用詞生

動，活潑有力，儼然是一位藝術家。是

一位詩人。

3. 歷史價值

本書對歷史亦有非常大的貢獻。它

是南國猶大末期，宗教及政治生活狀態

的絕好寫照，更是猶大滅亡的唯一清楚

詳盡的記錄。諸凡先知所記錄的歷史事

蹟，大都經過考古文物而加以證實，尤

其是厄肋番廷文件，拉基士的瓦片文

件，加得年鑑等。

本書中有不少的部份，同較後問世

的全部哀歌，將被圍困於耶京的猶大人

的悲慘處境，尤其是當拿步高的強大敵

軍破城而入時，城中百姓驚惶失措的心

理狀態，以及在家破人亡，百姓充軍之

後，遺留於聖地的人民，惶惶不可終

日，猶如喪家之犬的悽慘景況，描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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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漓盡致，使人如親臨其境，親睹其

狀，實在是偉大的不朽之作。

4. 宗教價值

每位先知除了與其他先知所負的共
同使命之外，皆有自己特殊的宗教思

想。耶肋米亞先知特別強調了天主的正

義（耶 l 1 :20; 12: l ; 16: 17 ; 17: 10 ; 20: 

12 ; 32: 19 ），以及天主的慈愛（耶3:12;

31 汀， 32: l k曰： 1 I ）。上主的慈愛，固

然施於一切的民族，但特別鐘愛了自己

的兒子 以色列（耶 3: 19; 31: 

9,20 ），這種愛情的熾熱可與愛人及父

子之間的愛情相比（耶 2: I; 3:4 ）。正

因如此，更彰顯了以民罪過的醜惡，及

其犯罪時的愚昧無知（見耶 2: 13) 

先知尤其特別強調了祈禱的重要，

內心生活及真誠宗教生活的價值（耶夫

16 ; l 1: 14; 14: l l ; 27: 18 ; 28:6 ; 32: 

16,24 ﹔ 37:34 ﹔ 42:2 等），外表的禮儀
應陪襯以內心的真誠（耶7 ）。百姓應以

赤誠依持的心仰望上主，切不可失望，

上主一定會重建以民，使南北三國，重

新復合言好。默西亞必由達味家族中出

生，建立新的及永恆的默西亞主圓，並

與新的以色列人民訂立新的及永恆的盟

約，這盟約遠遠勝過西乃山上的盟約，

因為後者是刻在人心上，植於人肺俯的

堅固不移的盟約（耶 31-33)

1329 耶辣默耳

Jerameel, lerameel 

聖經上的三個人的名字，有「願天

主垂憐」之意。

(I) 猶大支派人，赫茲龍的長子。其
後代史稱耶辣默耳人，多居於猶

大的南方地區（撒上27: 10; 30:29 ; 

編上 2:9,25-27﹔日， 42 ）。

(2) 屬肋末人默辣黎的後代，是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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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的人，其父名克士（編上24:29）。

(3) 是猶大王約雅金打發的數位貴族

權威之一。他們負有使命將耶肋

米亞先知及他的秘書巴路克逮捕

歸案（耶 36:26)

1330 耶辣頗里

是夫黎基雅地方的一座古城，距當

時的哥羅森及勞狄刻雅城不遠。這三座

城的開救人大概是厄帕夫辣（哥 l :7 ; 
4: 12 ）。此城以溫泉聞名於世，即現今

土耳其的帕慕卡肋（ Pamukkale ）溫泉。

若望在致勞狄刻雅教會書上所說的：

「你也不冷也不熱．．．．．．」（默 3:15 16), 

按許多學者的意見，就是取材於帕慕卡

肋的溫泉。

此城為培爾加摩的國王厄烏默乃斯

(Eumenes ）於公元前二世紀所建。 133年

隸屬羅馬帝國。公元 17 年毀於地震，但

不久後又重被建起，而成為公元後第二、

三世紀的名城之一。帕主雅（ Papias ）就

出生於此，並任此城之主教。

1331 耶勒米雅
Jeremiah, leremias 

是聖經上數個人的名字，在原文上

本與耶肋米亞先知同名，同意：「上主

高舉」。思高譯本將之分別譯出：

(1) 里貝納地方人，哈慕塔耳后的父

親。哈慕塔耳原是約阿哈次及漆

德克雅二位猶大國玉的母親（列

下 23:31 ﹔ 24: 18﹔耶 52: 1) 
(2) 一個家族的族長，屬於約但河東

的半個默納協支派（編上5:24 ）。

(3) 屬於本雅明支派的一位戰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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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刻拉格歸順了達味（編上

12:5) 

(4) 加得支派的一位英雄人物，當達

味被困於曠野的山岩中時，耶勒

米雅伸出援助的手（編上

12:11) 

(5) 亦是加得支派的英雄，同樣幫助

了被困的達味（編上 12: 14) 

(6) 是在乃赫米雅時代，與上主重新

訂立盟約時，在盟約上簽字的一

位人物（厄下 10:3)
(7) 是與則魯巴貝耳一同由充軍之地

回歸耶路撒冷的司祭（厄下

12: 1 ) 

(8) 是約雅金大可祭時代的一位司祭

（厄下 12: 12 ）。學者們大都以為

此人與前（ 7) 所述，向為一人。

1332 耶勒摩特

Jeremoth, leremoth 
見 1334 耶黎摩特。

1333 耶昌阿士

Joash, loas 
見 1266 約阿士。

1334 耶黎摩特﹝耶勒摩特l
Jerimoth, lerimoth 
[Jeremoth, /eremoth] 

人名，原文的意思是「膨脹的」

「肥胖的」。聖經上以此為名的人數不

少，因此名按原文在書寫上略有出入

（意義同），故思高譯本亦隨之有耶黎

摩特及耶勒摩特之不同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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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耶黎摩特

1.1 本雅明支派人，貝拉的兒子，是

一家族之長（編上 7:7)

1.2 在漆刻拉格投奔達味的本雅明人

（編上 12:6)

1.3 肋末人，默辣黎的後代，慕史的

子孫，是一家族之長，生活於達

味時代（編上 23:23 ﹔ 24:30)

1.4 肋末人，赫曼之于（編上25:4,22 ）。
1.5 在達味時代，屬納斐塔里支派的

一位首長（編上 27: 19) 

1.6 達咪的兒子，他的女兒瑪哈拉特

嫁給勒哈貝罕為妻（編下 11:18 ）。

但耶黎摩特一名卻不見於其他達

味的族譜。

1.7 肋末人，在猶大主希則克雅時

代，是聖殿寶庫的督察之一（編

下 31: 13) 

2 耶勒摩特

2.1 本雅明支派人，貝革爾之子，是
一家族之長（編上 7:8)

2.2 亦是本雅明支派人，屬貝黎雅的

後代（編上 8: 14) 

2.3 厄藍的第五子，充軍後，奉命將

外方妻于休棄（厄上 I 0:26) 

2.4 匣突的第四個兒子，亦在充軍

後，道厄斯德拉之吩咐，將外邦

妻子休掉（厄上 10:27)

1335 耶臣巴得
Jozabad, /ezabad 

見 1286 約區巳得。

1335 - 1336 

1336 耶路撒泠﹝達味城、金門﹞
Jerusalem, /erusalem 
[City of David, Civitas David; 
Golden Gate, Porta Aurea] 

耶路撒冷（以下簡稱耶京）為一舉

世聞名的聖城（直至今天，不只為基督

教、猶太教，而且也為回教人士稱為聖

城），是以今日阿拉伯人直稱耶京站

(El Quds ），意即聖城，今把這舉世聞

名的聖城簡介如下：

1. 名稱
耶路撒冷按最古老的文獻，即1887

年在埃及南部所發現的稱為阿瑪爾納文

獻上所載（ El Amarna ）：在公元前十四

世紀埃及人按客納罕人稱法，稱耶京為
Urusalim 0 按 Urusalim 這字的解釋，

Uru 是「城」’ Salim 有人解作為一神
名，也有人解作「平安」之意（見撒
冷）。希伯來文，即按瑪索辣經文，寫

作 Jerusalem ，但讀作Ierusalayim ，七

十賢士譯本音譯作 Ierousal酬。但在舊

約的次正經書內，以及新約各書內（除

瑪 23:33 外）都用另一希臘化的名稱，稱

主主 Ierosolymα ，現代文都用 fer

故中文也譯作耶路撒冷。

2. 地理形勢
耶路撒冷位於高原地帶（高出地中

海二千四百九十三尺，高出死海三千七

百五十六尺）。原來的古耶路撒冷地

址，直到上一世紀中葉，以為位於今耶

京西南隅，俗稱熙雍山山丘上，不過近

代考古學家一致認為那是一種錯誤。而

古耶路撒冷應是位於今聖殿南邊，俗稱

教斐耳（ Ophel ）山丘上。在教斐耳山丘

東邊的下面有一天然水泉，名叫基紅泉

( Gihon ）（日後又稱為聖母泉）。按這山
丘即古耶路撒冷所在地。除北面與高凹

不平的山地相連外，其他東西南三面環

以深谷，東面為克德龍谷，南面有希農

谷，西面為提洛培雍谷，即今日之大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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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革門直通至南面的希農谷。不過因日

久天長已漸漸填平，今日似乎已看不出
來。從這一形勢看來，這一山丘原是極

好的天險地帶，尤其東面有一天然水

泉，由此可知，何以從很古就有人揀了

這一山丘，作為他們居住的地方。

3. 歷史

耶路撒冷究於何時開始有人居住？

據考古學家的研究，約在公元前 3000

年已有人定居於此。約在公元前 2000

年左右，阿摩黎人侵入了客納罕地，奪

去了埃及人在此地之霸權，之後有一種
屬印度歐羅巴的民族和昂黎人

( Hurrian ）也曾侵入耶京。公元前十八

世紀，按猶太人的傳說，也即聖祖亞巴

郎時代，同時為至高者的司祭默基瑟德

在此為王，稱為撒冷王（創 14: 13 ），大

約即耶路撒冷的簡稱。按阿瑪爾納文獻

所載，稱耶路撒冷為烏路撒冷。約在公

元前十四世紀為埃及王突特摩息斯三世

( Tuthmosis III ）佔領，耶京成了埃及的

藩屬。當一個名叫阿布狄赫帕（ Abdi

Hepa ）在耶京執政時，受到匪徒入侵，

曾向埃及王求救。之後，當以色列人入
侵時，在耶京執政者為阿多尼責德克，

他曾聯合了五個阿摩黎王子，企圖抗拒

以色列人，但卒為若蘇厄所殺（蘇 10:3

26 ）。不過若蘇厄並未佔領了耶京，因

為直到達味時（約公元前 1000年），耶

路撒冷仍為耶步斯人所佔有，而且真正

攻陷了耶京的乃達味君王（撒下 5:8 ）。

當達味攻下了耶京後，首先修築城垣，

後又建了皇城，稱為達味城，並把約櫃
迎入城中。他雖有意為天主建造聖殿，

但為天主所拒（撒下 7: 2-4 ）。達味死

後，撒羅滿繼位，更大興土木，先將達

味城北面之摩黎雅山丘iiU平，修建了聖

殿，然後將聖殿西南上低凹地填平，聖

經上稱這一工程為「米羅」（即填平之

意）（列上 l 1 :27 ）。之後，又在北面修
築了一座城牆，即史稱第一道城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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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所稱之雅法門直至聖殿的入口處。

這樣耶京在撤羅滿統治下，成了政治與

宗教之中心。不過好景不常，撒羅滿死

後，達味王朝即一分為二，南北二國：

北國亦稱以色列圓，以擻瑪黎雅為首

都，耶京只成了南國，也稱猶大國的京

都。從那時起，耶京不只遭受到異民如

埃及、培肋舍特人，而且多次也遭受到

北國以色列的騷擾。當希則克雅為王

時，為鞏固耶京又修築了第二道城牆，

即由雅法門直到聖殿西北角，日後建有

安多尼堡處。此外，他的另一大工程即

修築了一條地下引水道，將基紅泉水引

至城南端之史羅亞水池，全長約五百五

十公尺，為預防在耶京被圍困時，不致

城中無食水（列下20:20﹔依22:9-11 ）。

在希則克雅王後約一世紀（即公元前

597 年上），終於耶京為巴比倫王拿步

高所攻陷，將聖殿搶掠一空，將一切防

禦工事拆毀，將大批人民連同君王耶苛

尼雅據往巴比倫，立漆德克雅為猶大

王，十年後因漆德克雅造反，拿步高王

再度進攻耶京，終於在公元前 587 年

上，將耶京及聖殿完全予以摧毀。

在以民充軍期滿之後，因波斯王居

魯士所頒的上論，准以民返國，重建聖

殿，於是以民先後在則魯巴貝耳和乃赫

米雅等人的領導下（由公元前 538 439 

年），將耶京及聖殿重加修建，在厄下

去 11 3:30對修城一事有很詳盡的記述，

只是城們就不下十個之多，不過今天已
多不可確定究在何處（讀者欲知詳情可

參閱厄下去 l 1-3:30) 
之後，約在公元前 332 年，耶京又

為亞歷山大大帝所佔，將耶京劃歸希臘

帝國版圖。他死後，耶京又先後為埃及

仆托肋米以及敘利亞色霎苛王朝所統

治。但壓迫猶太人最厲害的，要推安提

約古四世厄丕法乃（公元前 176-164

年），他不只拆除了耶京城牆，尤其褻

潰聖殿，因而激起了史稱瑪加伯兄弟護

教的聖戰，終於在約納堂及息孟兩兄弟



九畫

主員導下，得以將敘利亞的勢力予以消

滋﹒將拆除的城牆再加修建，使耶京又

能得享平安，尤其獲享宗教自由，以致

能再稱耶京為聖城（加上 10:31 ）。可惜

好景不常，因了依爾卡諾與阿黎斯托步

羅的內閱，招致了羅馬帝國的干涉，終

於在公元前63年，耶京又為羅馬大將龐

培所佔領，直到37年，委任大黑落德為

猶太玉。由息孟執政至到大黑落德被封

為王這段時間，史稱為「阿斯摩乃朝」

時代。

當大黑落德執政後，又大事興建，

先將聖殿修整一新，在聖殿西北隅的原

稱巴里斯的關堡重予以修建，改稱為安

多尼堡，向為羅馬皇帝的馬爾谷安多尼

表示敬意：在城的西南端為自己修建了

一極奢侈的王宮。在他死後，繼他位的

黑落德阿格黎帕一世於公元44年上，又

修建了一道城牆，俗稱第三城牆，將加

爾瓦略山區也圍繞在內。但這些防禦工

事，不數年後（即公元 70年），因猶太

人作亂，~羅馬大將提托在圍城三月

後，予以攻破，佔據了耶京，並將聖殿

付之一炬，將耶京劃歸直屬羅馬皇帝的

一行省。之後，公元 132 年又因一名叫
巴爾苛刻巴的叛變，羅馬皇帝哈德良將

全城予以毀滅，而另以羅馬式重加改

建，甚而將耶路撒冷易名為厄里雅卡丕

托里納（ Aelia Capitolina ）。（按：厄
里雅為哈德良的姓，卡丕托里納是羅馬

人在城中心所敬拜的神 J upiter 
Capitolinus 的簡稱）。在聖殿附近，建

了一座猶丕式神廟，並以死刑嚴禁猶太

人踏足耶京。

之後，由公元二世紀直至今日，耶

京又屢經波斯人、阿拉伯人、十字軍以

及土耳其人等一再侵擾、摧毀、修建，
是以耶京實可謂是一座飽經「滄海桑

田」的城市。 1948年以色列建國後，耶

京被分為新與舊兩部份，新城屬以色

列，舊城也即古耶路撒冷所在地，屬約

但園。 1967 年六日戰爭後，整個耶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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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全屬以色列統治。

4. 耶路撒冷與救恩史
耶路撒冷自達味佔領後，達味便建

都於此，並為自己修建了皇城，稱為達

味域，又將約櫃抬至達味城。因而耶京

不只是政治中心，而且也成了以民的宗

教中心，尤其在撒羅滿為上主修建了聖

殿後，耶京成了「天主的住所正見出的：

日， 17 ）。按照申命紀上所說，上主乃唯

一真神，為避免以民陷於敬拜邪神，按

照梅瑟法律，以民不得在其他地方獻

祭，而祇該到「天主的住所」耶路撒冷

去朝拜天主（申 12:5,21 ）。聖詠的作者

曾不斷歌頌耶路撒冷為「聖城」、「聖

山」、「天主的住所」（詠 87: 1,3 ; 76: 

3; 122) 
耶路撒冷除上述為「天主的住所」

外，另一重要的理由，乃天主曾給達味

許下要鞏固他的王權直到永遠（撒下 7:

8-16 ）。從天主這一許諾來看，無疑與

日後默西亞神國有關，因為達味不久便

去了世，他的繼位者撒羅滿也死去了，

而且達味王國在撤羅滿死後，一分為

二。之後不只北國為亞述所滅，即猶大

國在公元前 587 年，也為巴比倫王所

滅。充軍期滿後，以民雖由充軍地歸

國，重建了聖殿，但並未能恢復達昧的

王園，由此可清楚看出：耶路撒冷的重

要性是在乎宗教而不在乎政治，這一觀

念，尤其由先生日們的講述可資證明。先

知們一方面譴責以民，尤其以民的領袖

之不義，不情預言耶京將遭受天主的嚴

罰（見亞 l :2﹔依 l :21 25; 3:1 15; 28: 

14-22﹔米 1 :9,12 ：，耶 5: 1 6; 6:1 12 ; 7: 
15 ; 8:13 18 ）﹔但另一方面，由於耶京

既是天主的城，敵人決不會將它完全消

滅（依 10: 12-27 ﹔ 30:18-25﹔索 3: 14-
20 ），而且耶京必將煥然一新。關於這

新耶路撒冷，先知書內有極詳盡的描

述。首先耶京將稱為「正義的城，忠貞

的城」（依 l :26 ），「上主是我們的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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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 33:16 ），「上主的御座」（耶 3:17 ﹔

14:21 ），「上主在那裡」（則48:35 ）。

在那裡將有一活水流出，河水流過的地

方，魚類繁多，百物生長（則 47:1-12 ﹔

岳 4: 18 ）。「太陽不再是你的光明，月

亮也不再照耀你，上主要作你永久的光

明，你的天主要作你的光輝．．．你的人民

都要稱為義人」（依的： 17-21 ）﹔「萬民

要奔赴你的光明」（依 60:1-3 ），「我的

殿字將稱為萬民的祈禱所」（依 5 6: 

7,8 ），「萬民要奉上主的名匯集在耶路

撒冷」（耶 3: 17 ）。總之，耶路撒冷將成

為天下萬民精神的首都（依 66:18-20;

匣 2: 14 ），是以先知們所描述的耶路撒

冷，絕非以民由充軍地歸國後所重建的

地上的耶路撒冷，而是指一形而上的精

神的耶路撒冷，換言之，即默西亞來臨

時，將要建立的神國，而耶京乃默西亞

神國的首都。事實上，因耶穌的降生，

上述先知們的預言己一一實現，這由新

約的記述可獲得證明。當聖母與耶穌到

耶路撒冷行取潔禮時，在耶京有一位老

人西默盎，就說：「主啊！我親眼看見

了你的救援，為作敢示異邦的光明」

（路 2:30,32 ）。另一位聖婦亞納，稱耶

穌為耶路撒冷的救援（路 2:38 ）。及至

耶穌長大傳教時，自稱為照世的真光

（若 8: 12 ），又說：「誰若渴，到我這裡

來喝吧！凡信從我的，就如經上所說，

從他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若 7:

37,38 ）。無疑耶穌的話，雖非直接的，

但至少影射依60:17-21 ：，則47:1-21 ﹔匣

14:8等經文，不過事實上，耶路撒冷祇

在一短暫的時間，接受耶穌為他們的君

主（瑪21:1-11 ），但此外，一直拒絕接

納耶穌，甚至末後將耶穌釘在十字架

上。不過天主的計劃，人是無法反抗的

（耶穌曾以聖殿作他復活的象徵，見若

2: 19 ）。耶穌死後第三天復活了，不過
耶京真正成了默西亞神圓的首都，可說

是在聖神降臨的那一天。從那一天起，

聖教會，默西亞神園，正式成立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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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那一天起，耶穌的福音，開始從耶路

撒冷傳往天下各國，耶路撒冷無形中成

了天下萬民的精神首都，正如前面所引

諸先知所預言的，萬民將由天下各地，

匯集到耶路撒冷朝拜天主。

末後，在新約裡，又以新耶路撒冷

來指天國（迦 4:25-26﹔默21:1,4,10-

17 ），亦稱為天上的耶路撒冷，而這天

上的耶路撒冷，按迦 4:25-26 的記載：

在耶穌建立了教會後，已在地上開始

了，但完美的境界，仍有待於日後真正

的天圈，那時如默 21: 1-4所說：「新耶

路撒冷聖城，從天上由天主那裡降下．．．

是天主與人同在的帳幕﹒．．天主要拭去他

們眼上的一切淚痕，以後再也沒有死

亡，再也沒有悲傷．．．因為先前的都已過

去了」。在這一意義下，位於巴力斯坦

的耶路撒冷乃是日後天上的耶路撒冷的

象徵。

5. 耶京今日的形勢
自五旬節聖神降臨日，耶京成了默

西亞神圓的首都起，直到今天，每年不

知有多少來自世界各地的基督徒，來朝

拜耶穌受難受死以及復活升天的聖地，

這正應驗了先知依撒意亞所說：「將有

許多民族上去說：來啊！我們攀登上主

的聖山，往雅各伯天主的殿裡去．．．」

（依 2:3 ）。是以我們把今日耶京的地形

略提一三，使讀者對今日的耶京有一大

略的認識（見圖）。從這一圖上可清楚

地看出耶穌當日講道、受難、受死所走

的路線，以及今日教友朝聖的目的地的

所在，在圖的最北端有貝特區達池，在

該處耶穌曾治癒一患病三十八年的癱子

（若 5 :2-8 ），現在是亞納堂，為法籍俗

稱白衣神父所管。接著下來是昔日聖殿

所在地，今為奧瑪爾（ Omar ）清真寺。

聖殿周圍所劃的點，乃聖經上所稱的撤

羅滿走廊，耶穌多次在該處與猶太人講

道辯論，耶穌死而復活升天，宗徒們繼

續在該處講道（宗 3: 11 ）。在東面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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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處，為金門，也稱穌撤門，過去有

人誤認為聖經上所說的「麗門」（宗 3:

10) ' （按「麗門」當在偏西，即容許

外教人進入聖殿庭院處），今已不通
行，但從城內外仍可看出該門當目的輪

廓。聖殿東面為革責瑪尼圈，即耶穌受

難前夕祈禱的地方，今為耶穌山圍祈禱

大殿，位於橄欖山麓，在橄欖山上有一

小圓形的建築物，據云乃耶穌升天處。

聖殿的北面，為安多尼堡，即當日耶穌

在比拉多前受審的地方，今為回教一小

學所在地，教友拜苦路，即以該處為第
一處。在該小學的對面，有方濟會辦的

聖經學院，稱為「耶穌受鞭打會院」’
為記念耶穌在該處受鞭打之苦。在該院

左邊有一圖形小堂，稱為「判死刑小

堂」，據去即在該處耶穌為比拉多判處

死刑。由該小堂直通左邊一修女院（即

熙雍聖母修女會），仍可見到若19: 13所

載的「石鋪地」’希臘文稱為

Lithostrotos 。城的西南隅為晚餐廳，乃

耶穌建立聖體聖事以及聖神降臨所在

地。在附近建有一座「聖母棄世升天

空」’西文簡稱為Dormitio 0 城西北京話

昔日所稱的哥耳哥達，拉丁文稱為

Calvariae Locus ’中文譯為「觸髏」地
（瑪 27:33 ）。在該處耶穌被釘在十字架

上而死，今為耶穌聖墓大殿所在地。在

這聖墓大殿內除可見到一極狹小的耶穌

聖墓小堂外，在進入大殿的右邊，為耶

穌被釘死之地方。這大殿今分屬於天主
教、希臘正教、亞美尼亞教會所共管。

以上所述，乃今日朝聖者所渴望而實際
上也可親歷其境的各聖地，如讀者有機

會到耶路撒冷，對上述各聖地，自會一

目了然，故不多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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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7 耶路撒泠聖經學院
L’Ecole Biblique de Jerusalem 

原名是「聖經實習研究學院」’是

在教宗良十三世推動下，為多明我會士

拉岡熱於 1890 年所建立。院址在耶路

撒冷第一位致命聖人斯德望為主捐軀的

地方，故亦稱為聖斯德望會院。在這地

方於公元五世時，王后厄鳥多息、雅

( Eudoxia ）建一大殿，並安置聖人斯德

望的聖觸於大殿中，以資紀念。此殿於

七世紀中毀於波斯人之手。 1880年此古
殿舊址為肋公特（ Lecomte ）所挖掘研究，

並將之買下。

這一學院的精神，按教宗的願望，

應是公教化及科學化的，以種種科學的

方法來研究及推行聖經學間，並造就聖

經專門人才，它是兩年學制。教授皆來

自法國，盡用法文，教材有聖經概論、

解經學、聖經歷史、地理、考古及耶京

地形學，並有聖經語言及其他古東方語

言的教授。上課的節目不多，主要在於

推動及指導學生從事個人研究的方法。

每週一個下午用為耶京考古的實地考

察。每月有一整天的實地考察授課。每

年則有兩三次遠遊整個聖地、敘利亞及

埃及等。每次為期八至十四天不等，以
使學者得到聖地實際考察的經驗。

1920年法國政府，鑑於這一學院在

聖經考古方面的輝煌成就，命名為「法

國耶京聖經考古學院」。它招收來自世

界各地的神父及會士來造就他們。既然

它主要的目的是推動個人研究的工作，

故此學生數目有限，不得超過二十至二

十五人。半個多世紀以來，為教會造就

出了不少的優秀聖經學人才。

拉岡熱神父非祇是創始人，而且也

是它的首腦及柱石。他為這一學院留下

了獨立的風格，訂立了指南及方向，以

及研究聖經學間的方法，而且他本人也

留下了大批有價值的著作。他為了將這

一學院的成績介紹與人，更創辦了兩

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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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雜誌：其一是「聖經評論」 （ Revue

Biblique ） ，創於 1892 年，曾一度是羅

馬「聖經委員會」（ Biblical Commission) 
的機關報﹔其三是「聖經研究」（ Etudes 

Bibliques ） ，創於 1900年，多注重解經

學上的問題。二者都是拉岡熱一手所

創。

直至最近這一學院的領導人物是德

富（ de Va間， 1971 卒）神父，在他的指

導之下，有谷木蘭的考古，及全部聖經

的新譯，即「耶路撒冷聖經譯本」’這

本譯著甚為有名。最近幾年來更增加了

一個新的附帶叢刊，名為「研究補遺」

( Etudes Annexes) 

1338 背叛

Apostasy, Apostasia 

背叛一詞，出自希臘文，原意指是

政治上的「叛變」或「暴動」。它被利

用在宗教上，便成了對教義的背叛、背

棄或叛離（宗 21 :21 ﹔得後 2:3﹔參見耶

2: 19 ），是指人遠離天主，放棄信德，

喪失天良而敬拜邪神的行為。舊約中有

不少背叛的實例：以民在曠野中之敬禮

金牛積（出 20:4,23 ）民記載的以民之屢

次背棄天主，而敬奉客納罕人的巴耳神

及其他外方人的神祇（民 2 : 1 卜

13,17,19 ﹔ 3:7) 。老年時代的撒羅滿，

因愛戀外方的女人，亦隨之陷入邪神的

敬拜（列上 11:1-10 ）。北國以色列因受

敘利亞及排尼基人的影響太深，幾乎整

個北國時代完全背棄了天主（列上 12:

38 ﹔ 14:9 等）。這些背叛的原因固然很

多，但主要者恐怕還是因為一方面以民

之宗教，為普通一般平民似乎太崇高、

抽象，又不許敬拜偶像﹔另一方面他們

見到外邦人廟宇之偉大，神像之輝煌，
禮儀之隆重，受不了這種強烈的誘惑，

而背叛自己的宗教。這是心理方面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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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因之一。但是，在充軍受罰之後，

凡四百年之久，以民忠於自己的宗教，

直至安提約古四世，才又見背叛之事發

生，而這背叛竟成了新約所說的末日的

大「背叛之事」的象徵（得後 2:3)

在新約中的背叛，是破壞福音，背

離天父（迦 1 :6-9 ），是不可原諒的過犯

（迦5:7 10 ）。是相反聖神，重新釘天主

聖子在十字架上，故很難悔改（希 6:4-

6 ）﹔是踐踏聖子，輕慢聖神，以救贖

之血作俗物（希 10:29﹔見瑪 12:31 等）﹔

這是致人於死的大罪，不必為這樣的人

祈禱（若－ 5:16 ）。背叛的原因：良心

的破壞（弟前 1: 19 ），在宗教上的不坦

白及缺乏熱心（若－2:19﹔見格前 l l .: 19) 
及倫理觀念的破產（默 2: 14 等）。背叛

的結果：為以民是死亡，為教友是永罰

（希 10:26-29﹔見 12:25 ）。我們雖然不

忠於天主的道理，天主卻忠於對惡人的

懲罰（弟後 2: 13 ），背叛教友之命運倒

不如不奉教更好C1白後2:20﹔參見瑪 12:

45﹔路 11 :26) 

耶穌親自教訓門徒要小心警惕那些

假先知（瑪7:15-19 ），瞎眼的嚮導，（瑪

的：4﹔路 6:39 ）假基督（瑪 24:4 ' 5 ' 

24 ）。聖保祿警告厄弗所的長老（宗20:

17) ，將有街狼散佈邪說謬論（宗20:29-

扎，參見弟前 l：悶， 20﹔弟後2:17-18;

若三 9 節）。警告羅馬人要遠離那些假

傳教士（羅 16:17-18 ），提醒人不要離

棄純正的信德（格後 11: 3 ）﹔假導師是

可恥的使徒，是騙人的歹徒（格後 11:

13-14 ），祇有一個福音，其他都是可

詛咒的（迦 I: 6- 9 ）。應實行信德的真

理，不要如赤子然受人欺騙（弗 4: 14-
15 ），不要信從浮言（弗 5:6 ）。勸猶太

教友，不要放棄基督教而重歸猶太教

（希 3:12; 6:4-8 ﹔ 10:26－凹， 12:24 29: 

13:9 ）。其他見伯後 2: 1-22：，若－ 3:7 ﹔

4: 1-3﹔若二 7-1 l 節﹔猶 16 19 節。

但是聖經上關於背叛最著名而清楚

的文件，是得後 2:3 所說的末日的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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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聖保祿在這裡肯定的說：（ 1 ）在

天主子第二次來臨之前，將有背叛的

事。（ 2 ）將有許多人放棄背離其道，此

亦可由路口：22-23 及瑪 24:31 來證明。

1339 胡肋

Huleh 
見 2485 默龍。

1340 胡喬

Hupham 

人名，有「摟取一把」之意，是本

雅明的第五個兒子，亦是胡番家族的創

始人（戶 26:39 ）。在另一聖祖的家譜

上，卻被稱為胡平（創46:21 ）。編年紀

上的一個本雅明的家譜表上，將胡平

（胡番）排列為依爾的兒子（編上 7:

12 ）。總之，這位聖經上的人物歷史很

是複雜，學者至今得不到圓滿的答案。

1341 胡帕

Huppah, Hoppha 

依原文音譯的譯名，拉丁文依希臘

文譯作“Hoppha”，他是亞郎的後裔，

屬司祭家族。他這一家，在達味王抽籤

劃分司祭班次時，抽得第十三籤，為第

十三班司祭。參見編上 24:6, 13 。此名

的意義大抵是謂「有上主作掩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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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2 胡爾

人名，意思是「小孩子」。聖經上

以此為名者的人物有下列諸人：

(1) 是在出埃及時以民間的一位要人，

曾為梅瑟的親信。有人謂他是梅瑟

妹妹米黎盎的丈夫，但無據可憑。

當若蘇厄率領以民同阿瑪肋克人作

戰時，梅瑟在高崗上為以民祈禱，

有亞郎及胡爾兩人幫助梅瑟高舉雙

手，向天祈禱，直至以民大獲勝利

（出 17:10 13 ）。梅瑟上山接受十

誡時亦曾托亞郎及胡爾代理行政

（出 24:14)

(2) 是猶大支派人，烏黎的父親，貝

區肋耳的祖父（出 31: 2 ; 35: 30 ; 
38:22 ）。他本人則是加肋布的兒

子（編上 2:19-20)

(3) 是梅瑟所殺掉的米德楊的五個王

子之一，因為他們曾導致以民敬

禮邪神（戶 31 :8 ）。佔領聖地後，

若蘇厄將這位主子的土地，分給

了勒烏本支派（蘇曰：21 ）。
(4) 在以民充軍歸來後，有管理耶京

半個市區的區長，名勒法雅者，

他的父親名胡爾，曾幫助修建耶

京城牆（厄下 3 :9) 

1343 胡姜

Coriander, Coriandrum 

植物名，傘形科，為一年生草本。

高二尺餘，望葉都有清香氣味，葉為羽

狀，夏秋間開五瓣之小白花，多生於中

東地區的埃及、約但河谷及西乃山。其

果實呈圓形，淡白色，晒乾之後有香

味，可用作香料，調味劑及藥材。聖經

上曾將此種果實與「瑪納」相比（戶 l 1: 

7﹔出 16:31)

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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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4 胡瑟

Hushai, Husai 

人名的簡寫，原意有「天主視我的

正義而賜我一子」

(1) 是阿爾基人，達味的朋友，當阿

貝沙隆叛變時，混入敵軍作奸細

以助達味，使阿氏謀臣阿希托費

耳立即追擊達味的計劃破產，而

使達味有充份的時間來策劃準備

將叛黨制服（撒下的：32,37 ﹔ 16:

16,18 ﹔ 17:5-15﹔編上 27:33 ）。

(2) 撒羅滿十二太守之一的巴阿納是

胡瑟的兒子（列上4: 16 ）。有人以

為此胡瑟與前者同為一人。

1345 胡沙

Hushah, Husa 
見 1212 屬撤。

1346 胡茲

Uz, Huz 

地名，其位置及面積都已無法斷

定。聖經上祇提到約怕是胡茲地方人

（約 1: 1 ）。它在巴力斯坦之東（約 l :3) ' 
位於曠野之中（約 l : 19 ），但仍有城市

及耕地，（約 1: 14 ﹔ 29:7 ）。哀 4:21 謂

它在厄東地區，暗示它在巴力斯坦之

東。由上述我們可推想它大概應在約但

河東的厄東及大馬士革之間。

1347 胡科克

Hukok Hucuca 

胡科克意謂「刻鑿」或「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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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則步隆與納斐塔里邊界上的一城市

（蘇 19:34 ）。學者大都以為即是今日革

乃撒勒湖西，葛法翁西南約十公里處的

雅古克（ Yakuk) 

1348 胡耳達

Hulda, Holda 

人名，意思是「老鼠」’是耶京聖

殿管理祭衣人沙隆的妻子，是同梅瑟的

姐姐（出的：20 ）及德波辣（民 4:4)

為聖經上僅有的三位女先知（列下 22:

14 ）。在約史雅圖王時代，人們在聖殿

發現法律書之後，曾先往見她。徵求這

位女先知的意見。她回答謂：法律書上

的一切懲罰及災難都將實現，但國主將

會﹛幸免（列下 22: 14-20﹔編下 34: 19-

23) 

1349 軸心
拭目P

Martyr 
見 718 見證’ 2570 證據。

1350 苛爾

Kor, Corus 
見 1772 荷默爾。

1351 苛尼雅

Coniah, /econias 
見 1323 耶苛尼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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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2 苛辣匣因

Chorazin, Corozain 

與貝特賽達同被耶穌所咒罵的城

市，因為它見許多聖跡而未回頭（瑪l 1: 

20 23﹔路 10: 13 ）。位於加里肋亞湖之

北約三公里處，距葛法翁及貝特賽遠不

遠。考古家在此掘出一座古會堂，在堂

內的石刻寶座上，以希伯來阿拉美文字

寫有「依市瑪耳之子猶大」字樣，他是

此一會堂的建築人。

1353 若翰

John the Baptist, 
loannes Baptista 

若翰又稱洗者若翰，拉丁文稱

“Joannes”。第四福音作者若望，拉丁

文亦稱“lo仰nes”，是以基督教將二人

統譯作約翰。天主教會為了分別二人，
將第四福音作者譯作若望，將這位洗者

譯作若翰。

從路加福音我們知道若翰的父親名

叫區加利亞，母親叫依撒伯爾，是在他

們二人老年時，天主賜給他們的兒子

（若翰按希伯來文即是「天主的恩賜」之

意），而且是由天使報知他們將會懷孕

生子，同時並告知他們，若陽將負有特

殊的使命，作默西亞的前驅，因而他自

幼淡酒濃酒都不喝，而且還在母胎中就

要充滿望神（路 l :11-20 ）。當他出生

後，第八天受割損時，由他的父親區加

利亞給他起名叫若翰（路 l ：”，63 ）。當

時匣加利亞由於由衷的喜樂，曾吟詠了

一首詩歌，來讚美感謝天主的仁慈，同

時也預言了他這新生的嬰兒，一如天使

已給他報告過的，日後將負的，是為默

西亞前驅的使命（路 l :76 ）。據一古老

的傳說，若翰的故鄉是在耶京西，距耶京

約七公里的艾殷卡陵（Ain Kari日1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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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聖若望在他福音的序言裡’也曾論及

若翰，他說：「曾有一人，是由天主派

遣來的，名叫若翰，這人來是為作證’

是為光作證，為使眾人藉他而信，他不

是那光，只是為給那光作證」（若 l :6 
8 ）。若望的話和路加所記述的，可說

意義完全相同，二位聖史以不同的言

詞，將若翰的由來以及使命，都清楚的

寫出來了。
若翰怎樣進行他的使命呢？當耶穌

快要出來傳教時，如谷 1 :4所說：「若翰

便在曠野出現，宣講悔改的洗禮，為得

罪之赦」。關於若翰所講的道理見瑪 3:

7 12 ，若翰不祇給他人宣講悔改的道

理，而他自己先以身作則，度著刻苦的

生活，如聖史所說：「他穿的是駱駝毛

衣，腰閩東著皮帶，吃的是飛煌野蜜」

（瑪 3:4 ），是以日後耶穌他曾以若翰所

度的刻苦生活，以諷刺當時權貴所度的

奢侈生活（瑪 l 1 :8 ）。若翰除講道外，

第二便是給人付洗，這也正是他得名

「洗者」的來由。若翰施洗不祇在一個

地方，按若 I :28施洗的地方是在約但對

岸的伯達尼﹔但在若3:23又提及另一地

名，即臨近撒林的艾農。聽若翰的講勸

及受若翰洗禮的，包括有各級的人：有

普通百姓，有軍人（路 3: 14 ），甚至有

法利塞黨人和撒杜塞黨人（瑪3:7 ），連

耶穌自己也擠身人群中受若翰的洗禮，

但若翰一眼認出耶穌不是平凡人，而正

是他應該為他作證的那位，是以若翰初

不顧給耶穌付洗，但在耶穌邀請下，他

才依耶穌的話，給耶穌付洗（瑪 3:

14, 15 ）。在他給耶穌付洗後，便乘機當

著群眾為耶穌作證，說他自己不是默西

亞，在他們中間站著的，而他們不認識

的那位才是默西亞，而且若翰說，連給

他解鞋帶也不配（若 l :19-28 ; 瑪 3:

11 ）。之後，按若 l :35 即耶穌受洗後第

二天，若翰把耶穌介紹給他的兩個門

徒，使他的門徒跟隨了耶穌。這兩個門

徒，一個是西滿伯多祿的哥哥安德肋’

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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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人即若望自己。若翰除了上述以講

道付洗為耶穌作證外，末後更以他的性

命為正道與真理作證，即以嚴詞指責當

時在猶太的最高權威黑落德分封侯的婚

姻不當，有這道德，因而被那淫蕩的女

人乘機所殺（瑪 14:1-12 ），是以若翰被

耶穌譽為「婦女所生的人中，沒有一位
比若翰更大的」（瑪 11: 11 ) 

此外，若翰曾收竅門徒，並教導他

們禁食與祈禱（路 l 1: 1; 5: 33﹔瑪 9:

14 ），但是否成為一個固定的社團，福

音上未有記述。但在保綠傳教，經過厄

弗所時，曾遇到了一些只認識若翰洗禮

的人（宗 19: 1 4 ），由此可見若翰的講
勸，一直到教會初興時，仍有他的影響

力。至於若翰在生時更不必說，無怪當

那淫蕩的黑落德聽到耶穌的名聲，心裡

感到不安，還以為他所砍頭的若翰由死

中復活了 O！馬 14:1-2)

末後，由於近年在死海傍谷木蘭文

獻的發現，不少學者便進行研究，若翰

與谷木蘭團體是否有關，從一方面看，

若翰的苦身克己生活，與谷木蘭團體生

活確有相似處，但另一方面，若翰的生

活，至少在他執行他身為默西亞前驅任

務時，他並不屬於谷木蘭團體，是以充

其量可說若翰當他在曠野度獨修生活

時，可能受過谷木蘭團體生活的薰陶，

尤其第四福音作者若望，他在跟隨耶穌

前，原是若翰的弟子，在他的福音內，

特別強調光與黑暗的對照，也許即受了

他第一個老師若翰受自谷木蘭團體教育

的影響。不過是否確實，至今尚未能下

一決定性的答案。

1354 若瑟

Joseph, Joseph 

舊的及新約上很普遍的人名，意思

是「顱（天主）增賜（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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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舊約

1 . 1 聖祖若瑟

雅各伯及辣黑耳在帕丹阿蘭的拉班

家中所生的兒子（創 30:22-24 ）。後全

家定居於客納罕的赫貝龍附近，過著半

遊牧的生活，耕田務農及牧放牲畜。若

瑟因由寵妻辣黑耳所生，又是雅各伯老

年所生的兒子，故特受父親的愛戴（創

37:3 ），而激起哥哥們的嫉妒，更加上

他作的兩個夢，夢見麥細及星辰都向他

叩拜（創 37:5-11 ），更使家兄們懷恨在

心，尋機報復。當他們在多堂放羊時，

若瑟遵父命前來看望他們，他們便乘機

將他賣掉。由米德楊人商隊將若瑟帶往

埃及，再賣給法郎的內臣普提法爾（見

舍的7 ）。若瑟深得主人的歡心，替主人

管理家務﹔但受女主人的陷害，無罪入

獄（創 39 ）。上主繼續照顧無罪的若瑟

在獄中因解夢而成名（創刊章），遂受

法郎召見解釋七隻牛及七枝麥穗的夢

境，大得法郎的歡心，一躍而為全國首

相大臣，僅次於法郎。此時年已三十，

與翁城的司祭頗提斐辣的女兒阿斯納特

結婚，生有二子：長子名默納協，次子

名厄弗辣因（創 41 ）。後來此二子被雅

各伯認為己出（創 48:5 ）。若瑟因他的

智慧才幹，不祇救了全埃及，而也救了

父兄全家不至於死於饑荒。雅各怕兩次

打發兒子們去埃及購買食糧，在第二次

若瑟才對自己的兄弟顯出了其原來的身

份，不計舊仇，將一切歸於天主上智的

安排（創刊：20 ）。若瑟人格之偉大，可

見一斑。法郎善待雅各伯全家，將哥笙

地方賜與他們居住，過畜牧生活。（見

創 42 47) 
聖經關於若瑟生平的這段冗長的敘

述（創37-47 ），它的歷史價值是不容置

疑的，尤其自聖經考古學倡明以來，更

增加了我們這一肯定說法的信心。在這

一段歷史的記載上，作者所描述的背

景，所用的詞句，及所表現的風格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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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完全清一色地是埃及式的。若非原

作者曾身歷其境，是很難得到解釋的。

考古學者業已證明夢境的解釋及「七

數」一七隻牛，七枝麥穗一在埃及
人的腦海中佔有很重要的位置。其次若

瑟手指上戴有法郎打印的戒指，穿的細

麻長袍，坐的御車，人民下跪等記載，

也完全符合當時埃及的風俗。荒年的發

生及人民向埃及購糧的事實，在埃及的

歷史上也屢見不鮮。法郎的官員在邊境

檢查及批准遊牧人民進境牧羊的題材，

亦見於埃及的壁畫之上。米德楊人、阿

拉伯人或依市瑪耳人的駱駝商隊與埃及

通商的記載也完全屬於事實。不但如

此，作者連法郎王宮的術語也都清悉，

比如「我主！你的僕人」（創 42: 10) 

以及起誓的方式等（創 22:15-16 ）。最

後所提的一些埃及人名、地名等，也全
非捏造者。

若瑟的事蹟在上主的安排之下，對

於將來以民的構成有著莫大的關係及價

值，因著若瑟，雅各伯之家找到了第二

個家鄉，在那裡成長、壯大，而成為一
個強大的民族。若瑟享年一百一十歲而

終，死前見到自己的孫兒，並預言來日

以色列子民將出離埃及。發誓要求將來

他往時，定要將他的骨骸自埃及帶走﹔

後來果然照辦（創50:25﹔見出 13: 19) ' 
將其遺骸葬在舍根地方（蘇 24:32)

1.2 依卡耳的父親

屬依撒加爾支派（戶口：7)

2. 新約

2.1 大聖若瑟

童貞聖母的淨配及耶穌的鞠養之

父，他出於達味家族（路2:4﹔見瑪 l : 1; 
路 3:23 ）。在納匣肋以木匠手藝維持生

活（~馬 13:55﹔谷6:3 ）。是一位義人一

意即善良、正宜、虔誠，忠、於守法的人

（~馬 1: 19﹔路 l :6 ﹔ 2:25 ）。瑪利亞許配

於若瑟之禮（瑪 1: 18﹔路 1 :27 ;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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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當時的風俗，應在同居前一年，但就

在這其間若瑟發現自己未婚妻懷孕的徵

兆，心中不安，正在進退維谷之際，上

主藉天使向他報告耶穌誕生的奧蹟（瑪

1:19-21 '24 ）。於是若瑟勇毅地接受
上主賜下的使命：保護聖母的童貞及鞠

養天主降生成人的聖子。若瑟原籍既屬
自冷，遵當時凱撒之命，回鄉登記戶

口，（路 2: 1- 7 ），就在白冷耶穌誕生

了。首批來朝拜嬰孩的牧童們，發現了

若瑟及聖母同嬰孩在一起（路2:8 16 ）。
若瑟陪同聖母赴耶京使嬰孩接受割損

禮，並以家長的身份獻上祭物（路2:22-

39 ）。夢中受天使之命帶著嬰孩耶穌及

他的母親，逃往埃及，以躲避黑落德的

殺害，再受命自埃及歸來，定居於納匣

肋（瑪2:13-23 ）。聖經最後一次提及若

瑟是耶穌滿了十二歲，全家去耶京過逾

越節時（路2:41-49 ）。耶穌受難死在十

字架上之前，若瑟大概業已逝世（若19:

26-27：，見谷 6:3﹔宗 l 14 ）。
偽經上將若瑟描寫成一位滿頭白髮

的老人，這完全與教會初期五個世紀來

的教父文件及言論不合，也是現今的學

者們所一致否認的。大都認為若瑟同聖

母在法律前結為夫婦的時候，應在20至

25歲之間，這更證明若瑟人格的偉大，

他完整的保持了自己及聖母的童貞。

2.2 一位被稱為耶穌的「兄弟」的人
亦名若瑟，他是次雅各伯的弟弟，

其母名瑪利亞（瑪 13:55 ﹔ 27:56﹔谷 6:

3; 15:40,47 ），她是阿耳斐的妻子（瑪

10:3﹔谷 3: 1 K 宗 1 13 ）。

2.3 若瑟巴爾撒巴（宗 1 :23) 

見巴爾撒巴。

2.4 若瑟巴爾納伯（宗 4:36)

見巴爾納伯。

2.5 阿黎瑪特雅的富人若瑟（瑪27:57-60)

見 1084 阿黎瑪特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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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5 若瑟夫

Josephus Flavius, 
losephus Flavius 

若瑟夫（拉丁文為 I osephus 
Flavius ），因Flavius有黃色之意，故有

人譯作黃若瑟。為猶太歷史家，生於公

元 37 38年間。公元66年羅馬人攻打猶
太人時，若瑟夫原為駐防於加里肋亞的

猶太軍司令，然不旋腫就被羅馬人俘

榜。之後，他因見羅馬大軍氣勢如虹，

猶太軍絕非羅馬人敵手，曾企圖勸服猶

太人停戰，但毫無結果。他所以又稱為
Fla vi凹，即以Flavi us 為姓，是取自當

時進攻巴力斯坦大將外斯帕仙及提托

（提托乃外斯帕仙之子），元帥之姓外

斯帕仙的家族即稱 Flavi us之後，外斯
帕仙以及提托都成了羅馬皇帝。

若瑟夫所以留名後世，因他著有猶

太戰爭 （ The Jewish War ） ，共七冊，

及猶太古史 （ The Antiquities of the 

Jews ，由創世紀開始，直至尼綠皇帝，

共二十冊）。此外，他尚著有（自傳）及

駁阿丕翁 （ Against Apion ） ，阿氏乃一

反猶太人的作者。若瑟夫的著作都是以

希臘文寫成，不過，從史學觀點來說，

因他呦於對猶太人的偏中旦，及對自己的

辯護，有時不免失於不夠客觀。不過，

從另一方面，對猶太人的歷史，尤其充

軍期後由公元前 170至公元70年代這一

時期，除若瑟夫外，可說再無其他更完

善更詳盡的史料了。

e n n 
。

當
且
川

韋
伯
扣

ho EJ 

若望一名按希伯來文是「上主恩

賜」或「上主是仁慈的」意思。在耶穌

時代，這名字很是普遍，在新約內，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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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聖史若望宗徒外，還有若望馬爾谷

（宗 12:12 ），西滿伯多祿的父親（若 l : 

42 ，亦俗稱「約納」’見瑪 16: 17) 
公議會的會員若望（宗4:6 ），和洗者若

翰（按原文若望與若翰同）

1. 載伯德和撒羅默的兒子
十二位宗徒中長雅各伯的弟弟。關

於他的家庭，我們雖然知道得不多，但

由聖經獲知他的父親載伯德，是以漁業

為生，並且還僱有工人（谷 1 :20 ）。由

此可見，若望是出生於小康之家。

若望的父親載伯德既以漁業為生，

想來他的家鄉必在提庇黎雅湖附近，學

者們以為可能是貝特賽達（按：貝特賽

達即「魚舍」之意）。如果真是這樣，

那麼若望當與伯多祿、安德肋、斐理伯

為同鄉。

若望生於羅馬皇帝奧古斯都統治期

間，大約在公元七、八年上。他既是猶

太人的子弟，當然也按猶太人的習俗，

自幼一面讀書，一面幫助他的父親捕

魚。由他後來的著作，尤其由他的默示

錄看來，他對舊約經典是有相當的造

詣。還有應注意的一點，即他的熱忱。

當他一聽到若翰在約但河岸開始宣講悔

改的福音時，馬上便由加里肋亞到猶太

曠野，跟隨了他，做了他的門徒（若 1:

35-39 ）﹔不久洗者若翰便把他和別的

門徒介紹給耶穌，於是若望便成了耶穌

的門徒。從此以後，若望的生活完全起

了改變，終生沒有忘記使他改變的那一

天和那一時刻（若 l :39 ）。所以在他所

寫的福音裡’不但特別稱讚他的第一位

導師一洗者若翰，並且還詳細記載了

自己怎樣藉著若翰認識了耶穌，並怎樣

跟隨了他（若 1 :35-39) 
若望跟隨耶穌的時期，可分為兩個

階段﹒在第一階段中，若望與伯多讓

等，並不常同耶穌在一起，仍各自為

生，不過特別信靠耶穌，看重耶穌，但

仍從事「打魚、」的職業。過了幾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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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當耶穌在加里肋亞海潰路過，再召

喚他們時，他們才拋棄一切，跟隨了耶

穌（瑪 4:21 ﹔谷 1 19﹔路 5: 1-11 ），並
與耶穌常在一起，由此便開始了他生活

的第二階段一「漁人」的階段。若望
的性情和他的哥哥雅各伯的性情都相當

激烈，故被耶穌稱為「雷霆之子」（路9:

52-59﹔谷 3: 17) 
若望、伯多祿和雅各伯是十二門徒

中耶穌所最愛的三位門徒﹔當耶穌復活

雅依洛的女兒時（谷 5:37 ），在大博爾

山顯聖容時（瑪 17:1-13 ），以及在山園

中憂苦祈禱時（谷 14:33 ），常常帶著他

們三位。

但在這三位門徒中，若望尤為耶穌

所鐘愛，因此，唯有若望蒙耶穌將自己

的母親托付於他（若 13:23-25; 19:26 
27 ）。若望不但蒙受了耶穌的愛，而且

也勇敢地還報了耶穌的愛。當耶穌蒙難

的那天晚上，雖然若望也因一時的害

怕，和別的門徒同時離棄耶穌逃跑了，

但迫於愛耶穌的一片真惰，他立刻又轉

身回來，趕到了蓋法街門探聽耶穌的命

運究竟如何。最後，他勇敢地跟隨耶穌

上了加爾瓦略山，在那裡他親眼看見了

他的愛師所遭遇的痛苦和慘死，親耳聽

到了耶穌在十字架上所說的言語與所有

的囑托．．．因此，在他所寫的福音裡，把

耶穌在加爾瓦略山上所受的凌辱與慘痛

以及死後埋葬之事，都一幕一幕地仔仔

細細給我們描寫了出來（若 18-19)

「他的見證是真實的」’因為他是親眼

看見這幕人類第一大悲劇的見證人（若

19:35) 
耶穌復活後，由聖經的記載，我們

屢次見到若望與伯多祿在一起，因此，

聖保祿宗徒在迦 2:9 稱他們和聖雅各伯

為「聖教會的抵柱」。在新約中最後一

次記載若望名字的書籍是默示錄（默 I:

1人9﹔ 22:8 ，若望福音除外）。按照這

本奧妙書籍的記載，若望曾「為了天主

的話和為耶穌基督作了見證」’充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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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摩島。現在我們問：從保祿宗徒在

耶京看見了若望後（迦 2 : 9 ），到他充
軍至帕特摩小島，這一段時間，若望曾

到何處？曾作何事？此後，又在何時何

地去世？為答覆這些問題，我們無法引

經據典，因為經上無明文的記載（默

2 : I 刁除外）可是依據聖教會的傳授，

以及可靠的古代文件，可這樣肯定：

( I ）若望曾去過小亞細亞，並定居於該

省的省城厄弗所﹔（ 2 ）羅馬皇帝多米仙

( Domitianus ）從該城把他放逐於帕特摩

小島﹔（ 3 ）皇帝死後，又回到厄弗所，

在該城寫了第四部福音與其它三書信，

然後壽終正寢。

見若望福音、若望大事錄、厄弗

所、若望一、二、三書、默示錄。

2. 瑪塔提雅的父親

猶大瑪加伯及其兄弟的祖父（加上

2: I ）。按史家若瑟夫的記戴（ B.J.I 3 ，沛，

Ant. Jud. XII 6, I ）：若望的祖先名為阿

斯摩乃’因而瑪3日伯後裔的王朝，稱為

阿斯摩乃王朝。若望屬於約雅黎布家的

司祭（加上 2: I ）。由厄下 12:6,19 和編

上24:7看來，約雅黎布大概不是屬於區

多克的後裔，而是屬於依塔瑪爾的後

裔，不然，他必會記於首批回國司祭的

名單中（厄上2:36 39 ）。若望的先祖約

雅黎布可能與厄上 8: 15, 16 所記的雅黎

布同為一人。

1357 若望福音

Gospel of John, 
Evangelium loannis 

所謂「若望問題」主要在於：若望

宗徒，即耶穌的愛徒，是否為第四部福

音的作者？現在有不少學者加以否認，

雖然他們不敢如前一輩某些學者 按

科學方法實在也不能 以若為第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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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的作品，可是，仍不接受若是戴伯德

的兒子，耶穌愛徒若望的作品。有些天

主教學者又提出瑪和希作者的問題，而

且也贊成若保存了耶穌愛徒的一些事

蹟’但作者卻另有其人。筆者以為他們

的考證方法實有問題﹔再者，他們的意

見又很不一致，且互相衝突，異說紛

耘，故此，縱使筆者承認他們的研究，

為了解若有時頗有幫助，但究竟還沒有

推翻聖教會自古一脈相傳的傳說：第四

部福音是若望，耶穌愛徒的作品。筆者

也看到一些傳說的證據有難解的地方，

可是從整體來看，遵照傳統還是更有科

學性的方法。在下面我們討論：（ 1 ）若

望宗徒是第四部福音的作者﹔（ 2 ）若望

福音寫作的問題﹔（ 3 ）若望的神學（包

括若一、二、三封書信，關於默示錄，

參見默示錄條）

1. 若望宗徒是第四部福音的作者

這論斷是聖教會從第二世紀起一貫

的傳統。

這項傳統上溯至第二世紀初﹔這

是憑空捏造無證據的嗎？非但教會內的

作者，即是教會以外的作者，早已在第

二世紀中，已知道若望福音的存在，是

不是他們將該書歸於載伯德的兒子一

耶穌的愛徒若望呢？在本章內對這些問

題略加說明。

按布朗（ Braun ）等，先提出埃及、

羅馬和亞細亞的教會，第二世紀一一有

時也援引第三世紀初的證據 認識若

否？如果認識的話，是不是以之歸於耶

穌的愛徒若望？

1.1 外在誼據

1 . 1 . 1 埃及
亞歷山大里亞的克肋孟（ Clemens

A. ），依據古來「長老們」的傳授，在

他的斷片（ hypotyposes ）寫道：「．．．

最後死的若望宗徒，看見了他人所寫的
福音中，都記載有關基督肉身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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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他便由於聖神的默示，按他友人的

請求，撰寫了『神性的福音』」（ PG

IX,749 ; xx 552) 

致丟乃托書的作者 （ Epistola ad 

Diognetum ） 一也許即是號稱「西西

里蜜蜂」的聖龐﹔武諾（ S. Pantaenus ）一

無疑知道若一、若，也許默。

巴爾納伯書（ Epistolae Barnabae) 

的無名氏作者，似乎知道若望福音。按

Zahn Drummond等學者的意見，這位作
者的文辭與若的文辭頗相類似，如果他

曾讀過若，比較容易了解他的文體和思

想﹔再說，在著作巴爾納伯書的時候，

第四部福音，已進入埃及，對這事我們

有 Egerton 二號草紙文件為證。在這片

草紙上，除了七次引證對觀福音外，作

者還十三次引證了若。這文件約在公元

110 至 130 年間著作的﹔有人以它為諾

斯士派一無名氏的作品，有的更具體地

說，它依靠巴息里得（ Basilides ）的偽

福音。筆者以為作者是個平民，他讀過

四部福音瑪、谷，路和若，可是特別喜

愛若。

P52 號草紙文件（ Papyrus Rylands 

P.52 ）包括若 18:31，日，凹，兒，是新約最

古的文件，按專家的意見，出於公元第

二世紀中，大概是從 1 10 年至 130 年。

文件上的經文與希臘最古的抄卷，如

B 、 s 等相同。由於這發現，可合理推

論，若的著作，於十年或二十年後，即

從厄弗所傳到了埃及，並且因為這片草

紙文件是一本書的一頁，而不是皮卷的

殘片，由此更可推論，若望福音一進入

埃及，就相當普遍了。屬於第三世紀66

號草紙文件（ Pap.Bodmer II=P.66 ）含有

若 1 14:26(6:11-35 缺），至於 15－訓，

只存殘片。它的經文頗相似B 卷。這草

紙文件的價值，對於若經文的歷史及它

的散佈非常大。

當時盛行的諾斯士派的理論與若望

的思想相隔何止天壤：支持諾斯士主羞

者以為「智識」可以救人﹔物質是邪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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鉤，脫離物質即等於獲救﹔若望則認為

邪惡只有「罪惡」，不是物質而是「罪

惡」使人遠離天主﹔得救的道路，不在

乎「智識」，而在於遵守基督的誠命，

住在基督內，且讓他住在人內這一奧跡

上。諾斯士作家和若望雖使用一些同樣

字眼，如寵愛、真理、聖言、生命、原

始等﹔可是，這些字眼的深意，卻全不

相同。據筆者的意見，埃及諾斯士派的

作者，如巴息里德（公元 l 17-161 ），他

的兒子依息多洛以及瓦冷提諾

Valentinus （公元 90-160 ）等，使用了
若，也曲解了若。其他認識或詳解若的

諾斯士派的作家，主要的是仆托肋米

( Ptolomaeus ）、特赦多托（ Theodotus ) 

及赫辣客肋翁（ Heracleon ）。赫氏是第

一個解釋了全部若的學者。屬於第二世

紀埃及諾斯士派的真理福音

(Eνangelium Veritatis ） ，除了瑪、谷、

路、外，作者更喜歡引用若，若一及

默。由於以上所述，可合理推論，在第

二世紀內，埃及的基督徒及異端學者都

認識，並且使用了「神性的福音」，即

若望福音。

1.1.2 羅馬

羅馬本城及與它具有很密切關係的

一些作者或地方教會，至少在第二世紀

中，也已認識且使用了若。在下略述最

重要的證據。

聖猶斯定約於公元 100 年左右，生

於撒瑪黎雅、納布路斯城（ Nablus) 

到 133 年，改奉了基督聖教。在 165

年，馬爾谷奧勒略（ M.Aurelius ）為皇
帝時，為主捐驅致命。猶氏在他所著的

護教論及與特黎豐對話內，十一次徵

引，七、八次暗示若望福音。

塔齊雅諾（ Tatianus ）在羅馬住了一
段相當長的時期，他的福音合編

( Diatessaron ）顯然作證在第二世紀

中，羅馬教會以瑪、谷、路及若為真正

的福音。再說，塔氏在向希臘人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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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atio ad Graecos ）一書中，徵引了若

1 :5 。

加約（ Caius ）在第二世紀末，由於

反對孟塔諾派（ Montanus ），將默及若

歸之於切陵托（ Cerinthus ）。這種違反
教會傳統的主張，使希頗里托

( Hyppolytus ）及依肋乃（ lrenaeus ）起

來詳解若和默，並主張若是若望宗徒的

作品，為舉世教會如「聖書」接受而尊

敬。此外，很值得注意的是，在羅馬瑩

窟中（ Catacomb ），有許多壁畫都是依

照若望福音而繪畫或刻畫的，如撤瑪黎

雅婦人（五次﹔見若4 ）﹔羊門旁的癱子
(20次﹔見若5 ），胎生瞎子復明（ 7次，

見若9 ），拉匣祿復活（五十三次﹔見若

11 ），加納奇蹟（五次：見若2 ）﹔活水

（六十八次﹔見若7:38 )-·· ...這些壁畫或

圖畫回溯至第二世紀末或第三世紀中

葉，它們一方面產生於初興聖教會的教

理發展之時，另一方面幫助人明瞭教

理﹔由此，為證明若的來源和價值，它

們的力量亦可以想見。赫爾瑪牧夫篇內

(Pastor Hermas ） ，有十多處地方與若

頗相似，若望所喜用的術語，如生活、

死、真理、真實的、假話、神、聖神、

真理的神、魔鬼、罪惡、不義、誡命、

獲救、名號、屬於上、屬於下．．．等，也

是赫爾瑪所喜用的語詞。據筆者看來，

雖然不能說，凡赫氏引用若的地方，全

是按字面引用，但一些地方卻實在是按

字面引用了若望福音。

關於克肋孟致格林多前書（ st.

Clement: ad Corinthios I) ，誰也贊同

克氏曾屢次暗示了若，但今日許多批評

家要問：克氏是否徵引了若？筆者三思

當時的環境，以為贊（ Zahn ）博士的論

斷還似乎更合乎實情。贊氏寫說：「似

乎很可能在克肋孟時代，第四部福音已

為羅馬教會所認識」。關於慕辣托黎書

目對若所記載的證據，見下。總而言

之，羅馬教會早已在第二世紀初認識，

且使用了若望福音，並且與前三部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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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谷、路同視為真正的福音。

1.1.3 小亞細E

小亞細亞各教會在第二世紀中，已

認識且使用了第四部福音，這具有許多

證據可以證明，今只提出幾項比較重要

的，如安提約基雅的主教德教斐羅：他

不但以若為一本經書，而且按字面加以

徵引。諾斯士派作者，尤其是瑪爾強

( Marcion ），雖然不以若為正經，可是

認識它也使用它。若望宗徒大事錄（偽

經） ( Actus Joann is Apostoli ） 、伯多祿

福音殘片（偽經）（ Evangelium Petri) ' 
也是如此。 11 位宗徒書信（偽經﹔猶達

斯已自盡，故只 11 位） 50多次徵引若。

這本偽經是出於第二世紀，大概在敘利

亞寫成的。它的作者不但如若望宗徒大

事錄的作者使用若的術語，而且深入若

望的思想，依據聖宗徒的道理，為聖教

會正確的道理而辯護。

巴爾德撒乃斯（ Bardesanes) 一
今姑不論他的教義是否妥當一也認識

且使用了若。撒羅滿詩篇（ 0 d a e 

Salomon is ’偽經），按照最普通的意

見，寫於第二世紀初，它的作者也認識

若，或至少認識愛徒若望的思想。同

樣，照一些學者的意見，宗徒訓言

( Didache=doctrina Apostolorum ） 的作

者不但熟悉若，而且他的文辭，他的概

念也受了若的影響。據筆者看來，致命

聖人依納爵的書信（ Epist.S.Ignatii 

M. ），也是如此。雖然他並未按字面引
用若，可是他對愛徒的思想，卻非常熟

悉﹔至於頗里加普，不但認識若，而且

也認識若一。

那麼，由於上述，可知在第二世紀

內，埃及、羅馬、小亞細亞各教會，以

及諾斯士派的首領和作者，都認識「神

性福音」’即若望福音。

這福音到底是誰寫作的，我們的

答覆：按第二世紀教內與教外的作者

的作品來考究，本福音應為若望宗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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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品。

在第二世紀中，也許由於諾斯士派

的攻擊，聖教會被迫指定新約的正經書

目，而究竟她只承認四部福音，即瑪、

谷、路、若。按聖依肋乃所講的：「不

能比這數目再多，也不能再少．．．．．．這是

聖教會的抵牲與根基 J 0 (Adv. Haer. 

3,11,8. PG.cc.884-885 ）。除題名（如：
「按照瑪、谷、路、若的福音」）以外，

在許多屬於第二世紀的拉丁抄卷裡’每
部福音前都附加一篇小引。在這些小引

裡’大概說明此福音為誰所作，何時所

作，以及為何而作等等事項。看來這些

小引都是在羅馬為攻擊瑪爾強派而撰述

的。在若前小引中，這樣記載說：「若

望福音是若望尚在世時，自己所傳出

的，並交與了各教會。這是若望的愛

徒，耶辣頗里人，名叫帕丕雅（ Papias) 
的，在詳解裡，即他最後的五卷主言詳

解裡所述的。他在若望的口授下，正確

筆記了福音。但是異端徒瑪爾強，因他

反對若望的教義，為宗徒所棄絕﹔原來

異端徒曾將本都（ Pontus ）的神昆的文

件或書信送給了他」。這段小引中，似

有許多尚付闕如一我們在此不加討論

一一可說大體說來，誰也不敢否認它的

古色。所以按古人的意見，第四部福音

是由若望宗徒所撰述的。

闢於帕丕雅的證言，直到現在，尚

沒有一種公論。曾解釋帕氏的話的歐色

彼，也不十分清楚。按他的話，除了若

望宗徒外，在厄弗所還有一位號稱「長
老」的若望。這位號稱「長老」的若望

與若望宗徒是否是同一人，直到目前尚

為學者所爭論。照筆者看來，歐氏認定

若望宗徒與若望長老是兩位不同的作

者，把第四部福音與若望第一書歸於若

望宗徒，把若望第二、第三書和默示錄

歸於厄弗所的另一位名叫若望的長老。

歐氏曾寫說帕氏不是一個了不起的天才

作家，這說法似乎對，可是他總算是一

個喜愛搜羅歷代傳說的誠實搜集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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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藉著他的故舊頗里加普認識了宗

徒若望，因此他的證言應有其相當的價

值。完全拋棄他的證言也是不合理的。

聖j普斯定（ Justin ）如上所述，約生

於 100年，在羅馬於 163或 165年殉道。

猶氏於 135 年曾在厄弗所住過，必定在

那裡對若望的行為和思想有所認識。與

特黎豐對話（ Dialoguscum Tryphone ）一

書中，五十多次援引或暗示若，尤喜歡

講論“logos”（言）﹔顯然把默示錄歸於

若望宗徒。在這篇對話中，他曾說過：

「不久以前，若望宗徒曾瞻望過默示錄

中的異像．．．」請想，他能不知道他時常

運用的那寶貴的福音，就是這位若望的

作晶嗎？

聖頗里加普（死於 155或 156年）：

聖依肋乃特別敬仰聖頗里加普愛護傳

說的熱情，因此便拜他為師 （ Hist.

Eccl.V,20,PG 20 cc. 483-486 ; Adv. Haer. 

III.3人 PG Vllcc.8日－852 ）。頗氏的著

作存留至今的，只有一封致斐理伯人

書。在這封信內，聖人曾按字引用過若

~3:8 ，並暗引過若二： 7和若 13:5, 17 ; 

15: 16 。他既是聖若望宗徒的門笠，他

也必定知道他所引用的是自己老師的作
口 A
口口 u

聖依肋乃（ 130拍202年）可說是聖教

會第二世紀中的最大神學家。在他的著

作內，聖依肋乃聲稱第四部福音是若望

宗徒的作品﹔在他的反異端論

(Ad阿rsus Haereses ） ，有兩百多次徵

引過這部福音，有時附有若望的名字，

有時只說：「聖經上說」或「經典上

說」﹔依氏並將這部福音與前三部福音

同列，且明言聖教會中只有這四部福音

存在，並給這四部福音制定了一個固有

名稱，稱為「四型福音」（ Quadriforme 

Evangelium ） 。依氏不但說明了本福音

的作者為若望，並且還說明了這位若望

是耶穌的一位「門徒」’且是耶穌所最

鍾愛的一個門徒﹔他是載伯德的兒子，

住在厄弗所直到特辣雅諾為皇帝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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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前三位聖史後，寫了福音，他又是

頗里加善的老師。頗氏曾屢次講論過他

的事蹟，並且自己在童年時也曾親耳聽

過頗氏所講述的若望宗徒的生平事蹟。

這是我們讀聖人的五卷反異端論後，所

採取的結論。我們在讀聖人的著作時，

覺得聖人不但只依據帕丕雅，並且他對

亞洲羅馬和高盧各教會，都很熟悉。由

此可見，聖依肋乃的學識來源，不僅只

由於帕丕雅，而亦由於其他的「宗徒時

代的長老」，因此，他獲得了「古代教

會的聲音」之雅號。由此，我們不能明

白，為什麼聖依肋乃的著作對諾斯士學

派的歷史與謬論，為各學者是一個最有

力的明證，而惟獨對聖若望宗徒著作的

證明，卻付諸疑問。這實在是使人大惑

不解的！

聖德教斐羅（ Theophilus) （約死於

183 年），生於美索不達米亞，後被任

為安提約基雅城的第六任主教。他先以

希臘文寫過不少的著作，可是除了致奧

托里苛三論 （ Ad Autolicum, Iibri III.) 
外，其他的作品已失傳，只有一些片言

隻字散見於教父的著作中。德氏謂舊約

及新約所有的作者，都是「受聖神默感

的人」（ Pneumatoforoi ） 。關於第四部

福音的作者若望，德氏說：「在這些作

者中就有若望，他曾這樣寫過．在起初

有聖言，聖言與天主同在．．．」（ PG VI 

cc. 1087-1088) 
慕辣托黎書目殘卷（ Fragmentum 

seu Canon Muratori ） 大約是於 180-200
年間，在羅馬編寫的，其中關於若望福

音說道：「第四部福音便是若望的，他

是門徒中之一．．．」。按本書目殘卷，若

一和默示錄也屬於若望。這文件有它難

解的地方，可是如果慢慢細讀，就可作

出這些結論：（ 1 ）本書目目的是為攻擊

加約（阿羅琪派﹝Alogi﹞之一）的謬論﹔

( 2 ）若的次序，雖與前三福音有所不
同，但在教義上卻完全吻合，而且若的

編次較為妥善，因為他是親自看見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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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證人（若 21 :24 ）。（ 3 ）該文件似乎

以帕丕雅的證言為依據，同時所列舉的

各種事實，都與其他的證據相合，因此

本文件，連贊（ Zahn ）和阿納克

(Harnack）兩位大博士，也贊同它表示
了羅馬教會的見解，因此可說有相當的

價值。

到第二世紀末，全聖教會都異口同

聲，認為若為聖經之一部份，且把若歸

屬於載伯德的見子，耶穌的愛徒，若望

宗徒。
現在我們應考查若內在的證據：若

是否證實聖教會的初期傳授？

1.2 內在證據

內在的證據和所略述的外在證據，

全相符合。的確，如果我們認真讀一遍

若，很容易看出本福音的作者，應是一

個出生於猶太的猶太人，是一個當事的

見證人，是一位宗徒，且是耶穌的愛

徒，載伯德的兒子，若望。

1.2.1 一個出生於猶太的猶太人

本福音因非為猶太人而寫的，故把

希伯來（或阿拉美）語加以翻譯（ 1 : 

兒，41 ﹔ 9:7 ﹔ 19 ：日， 17 ﹔ 20:16 ）。並將
地理情形與宗教風俗和猶太傳統加以注

明（ 1 :20’的，49 ﹔ 7: 14,27 ,42,52 ; 12:34 
等節）。由這些細小節目上，可以證明

本書的作者，是一個出生於猶太的猶太

人。
實在本書的作者對巴力斯坦的地理

形勢較前三福音尤為熟悉，比如某一地

名，四部福音雖都有所記載，唯有第四

部福音，時常附加一些解釋性的語句：

如伯達尼一地，唯有第四福音附加了一

旬，此地離耶京約十五本「斯塔狄」（ 11: 

18 ），再如對「銀庫」’谷 12:41 ﹔ 43 和

路21: 1記載這名詞，好像是指示一個收

納獻儀的箱子﹔但按若8:20的記載，我

們姐道這「銀庫」原是指聖殿銀庫院或

銀庫室而說：再如哥耳哥達一名，四部

福音都有記載，唯有若望記下了這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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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希伯來語。

若中的記事雖然很少，但有十九個

地名是前三部福音所沒有的：艾農（ 3: 

23 ）、約但河東的伯達尼（ 1 :28 ）、加

巴達（ 19:13 ）、厄弗辣因（ 11:54)

加納（ 2: 1 ）、克德龍溪（ 18: 1 ）、貝特

區達池（ 5:2 ）、史羅亞池（ 9:7 ）、「這

山」 3-43-4 革黎斤山（ 4:20 ）、雅各伯

井（ 4:6 ），羊門（ 5:2 ）、撒林（前譯作

撒冷， 3:23 ）、撤羅滿廊（ 10:23 ）、息

哈爾（ 4:5 ）、提庇黎雅城（ 6:23 ）、提

比黎雅海（湖）（ 21:1 ）、克德龍溪的園

子（ 18:1 ）、耶穌被釘處附近的另一個

園子（ 19:41 ）。此外尚有些固有名詞，

我們亦應注意，如希臘人（ 7: 35 ; 12: 

20 ）、以色列人（ 1:47 ）、羅馬人（ 11: 
48 ）、撒瑪黎雅婦女（ 4:9 ），散居在希

臘民中的猶太人（ 7:35 ）等，都與當時

在巴力斯坦所流行的通用希臘語

(Kaine dialectos ） 相符合。此外，尚有

許多特別精細之處，如雅各伯井的深

度，加納與加里肋亞地勢高低的比較，

耶路撒冷與聖殿各部份的位置等等。這

不但證明本福音的作者是一個猶太人，

並且也證明他是巳力斯坦出生的猶太

人。此外，這位作者對猶太人的風俗與

傳統也非常熟悉，有如加納婚宴（ 2:7 

10 ），重修聖殿（ 2:20 ），排外思想（ 4: 

9 ），重男輕女（ 4:27) ，鹽視外方人（ 7: 
35 ），講學的資格（ 7:15 ），遺規的通

融（ 7：泣，23 ），法律的權威（ 7:49) 

節日的情況（ 2 ：凹，23 ﹔ 5: 1; 6:4 ; 7:2 ; 

10:22 ; 11:55; 19:40等），而見外國街門

為污穢之所（ 18:28 ），亞納斯與蓋法的

關係等等（ 18:13 ）。又對猶太人如何期

望默西亞，以及他們對默西亞有何思

想，也頗清楚：民眾的希望（ 6: 14 ; 7: 

40 ﹔ 12:34 ），加里肋亞人的希望（ 1 :45: 

6: 1 5，詣， 30 ），撤瑪黎雅人的希望（ 4: 

25，凹，42 ），猶太人的希望（ 7:27,40-43 ﹔

10:24 ），甚至他連猶太人對一些細小瑣

碎的事情所懷的成見，也瞭如指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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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6: -l:9.20,27 ; 7:52 ; 9:2 ; 12:34) 
再者，如果對第四部福音的文體，

加以研究，我們便很容易看出，作者雖

以希臘文寫作，但他本人不是希臘人，

而是猶太人，這事是這樣顯明，竟有些

批評學家，如 Burney, Torrey 等，大膽

主張，本福音的原文應是阿拉美文，現

在的希臘本只是一種最古的翻譯本而

已。這種離奇的意見，雖然我們不能接

受，但它證明了本福音的作者不能不是

一個猶太人。

1.2.2 一個當事的見證人

本福音中記述了許多瑣碎的事跡，

如非親歷其事、身臨其境的人，絕不可

能寫得如此詳細，如此逼真（ I :35 日，

5:1-15; 6:1-21 ; 9:1 39; 11:1-44; 13: 
1-30 等。）他不但將時日寫得清清楚楚

( 2: 13 ; 5: 1; 6:4; 7:2; 10:22 ...... ) 
並且連事情發生的時辰也未嘗忽略（ 1: 

39 ; 3:2 ; 4:6,52 ; 6: 16; 13:30; 18:28 ; 
19:14; 20:1,19 ; 21 :4 ）。即是數目字也
排列得一目了然，比如若翰的兩個門徒

(1:35 ），加納婚挂六口石缸（ 2:6) 

建殿四十六年（ 2:20 ），婦有五夫（ 4: 

18 ），病三十八年（ 5:5 ），二十五或三

十「斯塔狄」（ 6: 19 ），香膏一斤值三百

「德納」（ 12:5 ），四個兵土（ 19:23) ' 
沒藥香料一百斤（ 19:39 ），船離岸二百

肘（ 21 :8 ），大魚的3尾（ 21:11 ）等等。

此外，並將各色人物，如伯多祿、若

翰、多默、猶達斯、比拉多、亞納斯、

蓋法、瑪爾大、瑪利亞等等，描寫得唯

妙唯肖。像這種記他人所未記的情形，

豈能是一個不親眼看見的證人所能寫得

出的嗎？

1.2.3 一位宗徒
本福音中有許多記述，只能出於一

位身為宗徒的手筆，比如耶穌在晚餐廳

裡的講詞與動作（ 13-17 ），絕不能是一

個未參與其事的外人，所能寫得出的，

因為按瑪 26:20 的記載，在晚餐廳中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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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吾主與十二宗徒共同坐席。此外，這

位作者也深知主與門徒之間的密切關係

( 1:35-51 ; 4 ; 7 ; 9 ; 1 I ），熟悉宗徒們

的心意（ 2:11,17,22 ﹔ 4:27 ﹔ 6: 19 ; 12: 

16 ﹔ 13 ：泣，28 ﹔ 21: 12 ），並且也知道吾

主與宗徒們之間的私語（ 4:31,33 ﹔ 9:2 ：司

11:8,12; 16:18,29; 20:25 ; 21 :4 ），也
能測出吾主的心意（ 6:6,61,64 ﹔ 13: 

1,3' 11 ﹔ 18:4 ﹔ 19:28 ）。像這樣深知底

蘊的描述，必出於時常緊隨耶穌的一位

宗徒的手筆無疑。

1.2.4 耶穌的愛徒、截伯德的見子若望

凡細心讀過一遍第四部福音的，誰

也看得出下面幾件希奇的事：

1.2.4.1 若望這名字，本福音內，只指

「洗者若翰」、作者為指出耶穌

的前軀若翰，從未如前三福音

作者一般，加添「洗者」二字，

以別於若望宗徒。

1.2.4.2 載伯德的見于若望宗徒的名

字，在前三部福音內出現十七

次﹔他的哥哥雅各伯十五次

（宗徒名單在外）﹔但本福音

內，卻一次未提及，只暗暗地

提過一次「載伯德的兒子們」

(21:2 ），但對其他宗徒的名

字，竟不厭其詳屢次提及，如

伯多祿名字，曾提過三十五

次，斐理伯 12 次，多默八次，

安德肋五次．．．－
1.2.4.3 前三部福音曾多次記述耶穌特

愛的三位門徒，即伯多祿，雅
各伯和他的弟弟若望﹔但本福

音內，卻從未提到這三人的小

團體，也從未提過雅各伯與若

望的名字，反而多次提到一位

神秘的門徒，稱這位門徒為

「耶穌的愛徒」﹔並且這位門徒

與伯多祿很相投契，可稱為伯

多祿的知心朋友。
1.2.4.4 若 i :35 41 曾記載若翰的兩位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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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跟隨了耶穌，一位是西滿怕

多祿的弟兄安德肋，關於另一

位門徒卻沒有下文。這位門徒

是誰？ 18: 15記述一位無名氏的

門徒引伯多線進了蓋法公署

說：「西滿伯多祿同另一位門

徒跟著耶穌，那門徒是大司祭

所認識的，便同耶穌一起進了

大司祭的庭院」。這位無名氏

門徒又是誰？雖無明文說出，

但可推知他應是伯多祿的一個

好朋友。曰：24-25記載說：「他

門徒中有一個向他示意說：你

問他說的是誰？那位就緊靠在

耶穌胸膛上，問他說：主！是

誰」？由這段經文我們又可推

知：這位無名氏門徒是「耶穌

所愛的」，也應是伯多祿的好

朋友。倒底這位神秘的門徒是

誰？ 19:26記載說：「耶穌看見

母親，又看見他所愛的門徒站

在旁邊．．．」。又按 20:1-10記載

說：當瑪利亞瑪達肋納發現墳

墓已空，回頭跑來給怕多祿和

耶穌所愛的另一個門徒報告

後，伯多祿便和那一位門徒出

來，往墳墓那裡去了．．．。這裡

所記的那位神秘的門徒，又表

現出是耶穌的愛徒，及伯多祿

的好友。在本福音最後一章

內，又記載了這一位神秘鬥徒

的事蹟：當七位門徒在提庇黎

雅湖整夜捕魚，一無所獲，而

按耶穌的指示，向船右方下

網，捕得許多大魚、後，「耶穌

所愛的那個門徒，就對伯多祿

說：是主」（ 21 :7 ）。這位門徒

又是誰？等門徒吃完了飯後，

復活的耶穌立伯多祿為教會的

總牧，並向他預言他要怎樣死

去峙，怕多祿轉過身來，看見

耶穌所愛的門徒跟著，即在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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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時靠耶穌胸膛前問：「主，

是誰出賣你」的那個鬥徒﹔伯

多綠一看見他，就對耶穌說：

「主，他怎樣」？（ 21:20-21 ）。

由這段話，又可推知耶穌所愛

的門徒與伯多綠交情是相當深

厚的。

分析上述一切，按前三福音和宗徒

大事錄的記載，只能有一個答案：伯多

祿的好友應是載伯德的兒子，或是雅各

伯或是若望﹔但按宗 1: 13 ; 3: 1-11 ; 4: 

13 31 ; 8: 14,25 的記載：怕多祿的好友
並不是雅各伯，而是若望，所以這位無

名氏的「耶穌的愛徒」和「伯多祿的好

友」應是若望宗徒。這一結論，不但合

理，而且確實，因為我們可由第四部福

音兩處經文加以證實，即 21:24-25 和

19:35 
21:24,25 所記的「這個門徒」’即

是上文20-23 節所說的耶穌的愛徒（ 13: 

23 ; 19:26; 20:2 ; 21 :7 ）。 21 章的記

述，明顯與前章 19-29 節緊緊相連，這

是作者後來所附加的一章。「我們知

道」這一句話，看來好像是若望的門

徒，即厄弗所長老們的口氣，但我們仍

以為是若望自己自謙用了複數，因為他

的證據，不是他個人的證據，而是耶穌

的宗徒及全教會的證據。托勒（ Torrey)

對這種複數說：它屬於神秘文體。參閱

若－ 1:1 3; 4:14 ; 5: 18 ﹔若 3:11-19 。
不管這兩節究竟是若望自己寫的，或是

他的徒弟寫的，它們卻證明第四部福音

的作者，即是耶穌的愛徒。這位愛徒屬

於「那十三人」中之一，因為他參與了

只有「那十二位人」所參與的晚餐（ 13-
17 ﹔瑪 26:20 ）。再按前三部福音的記

述看來，這位愛徒只有是耶穌所特愛的

那三位門徒中之一，或是怕多碌，或是

雅各怕，或是若望。但不能是伯多祿，

因為他常與伯多祿有別﹔不能是雅各

伯，因為雅各伯早已於44年上為黑落德

所殺（宗 12:2 ）﹔所以只能是若望宗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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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三
總觀以上所述，對第四部福音作者

的真實性，我們可作出下面的結論：無

員會是外在、內在的證據，都證實第四部

福音是耶穌的愛徒、載伯德的兒子、聖

若望宗徒的作品。至於批評學家所假設

的種種疑難，只可說是純然主觀的成

見，自尋煩惱吧了。如果肯定這部福音

是出於耶穌愛徒的手筆，那麼誰也看得

出來，其中所包含的道理其價值是多麼

重大！這部福音所有的中心思想，既然

是在證實耶穌真是天主聖于，而這思想

又是初期聖教會的信仰，那麼唯理派批

評家所主張的：耶穌的天主性是漸由教

會的宗教意識所產生的學說，又怎能成

立呢？

2. 若望福音寫作的問題

2.1 地點和時期

關於第四部福音寫作的地點，古代

的教父都主張是厄弗所城。如聖依肋乃

明白說出：「若望在厄弗所寫了第四部

福音」。這種主張似乎是很真確的。但

聖厄弗稜（ S. Ephrem ）和現代的一些學
者，一致主張寫本書的地點，應是安提

約基雅城，或者廣泛地說，應是敘利亞

省。假使此主張實在可靠，那麼，我們

更容易明白為什麼敘利亞的大聖人依納

爵在致厄弗所人書上沒有提及若望宗徒

的名字。可是考究古代的文件，主張厄

城為若寫作的地點，到現在還算是更可

靠的。

至於若的寫作時期，我們說，若是

在默示錄之後出版問世的﹔默是在多米

仙皇帝時代（ Fl. Domitian肘，公元 81-

96年）寫作的，那麼，若望福音應是在

96 年以後，即在乃爾瓦（Nerva ，公元

96-98 年）及特辣雅諾（ Traianus ）為皇

帝時期（公元98-117年）寫作的。這事

具有外證，也具有內證﹔至於外證，在

前章巳提及最重要的﹔對於內證，在下

面只略提幾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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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l 第四部福音已假定它的作者對前

三部福音有所認識，所以它是公

元 70 年後的產品﹔

2.1.2 本福音明顯是耶京失陷後的作

品﹔所以應在公元 70 年後﹔

2.1.3 按不少考證家的意見，第四部福

音是針對猶太人，在耶京失陷

後，對基督和他的教會所散佈的

誣饑而寫作的﹔那這只能發生在

公元 70 年後的一段相當長的時期

內﹔

2.1.4 一般學者公認若望一書好像是第

四部福音的「介紹書」﹔那麼，福

音與若一差不多是同時的。眾所

週知：若一是為攻擊小亞細亞諾

斯士的謬論而作的，而諾斯士主

義在保祿致哥羅森書、厄弗所

書、牧局，以及伯多祿後書內已

見其肇端，在若一內己見其擴

展。由於以上所述可聲明第四部

福音是在第一世紀末葉而寫作

的。可是我們的意見不是說若望

一旦想寫他的福音，就著筆而下

從頭到尾寫成了他的福音。我們

以為若望好幾年之中，一面宣

講，一面記錄了這神奇的「神性

福音」﹔也許，按一些學者他用

了阿拉美文，然而當諾斯士派的

謬論起來「否認」基督時，他想法

把他的福音譯成希臘文，在全世

界給「天主聖言」作證。

2.2 結構與分析

關於本福音結構與分析，學者們的

意見很不一致﹔我們選擇下面的分析，

因為它更適合本書的內容。

凡讀過若的，很容易看得出其中的

結構：它是以一篇序言為首（ 1:1-18), 

亦以一篇附錄為尾（ 21 ），而其中主幹

( 1:19 20 ）又很自然地分為兩篇：第一
篇﹒ 1:19-12 章，為耶穌傳教生活﹔第

三篇： 13-20 章，為耶穌受難復活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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蹟。本書的主幹第一篇（ 1: 時， 12 ）是記

載吾主傳教的事蹟，以及與這些事蹟有

密切關係的言論，都是按事蹟發生先後

的時序而記述的，使讀者看出作者絲毫

無意離開實際的範圈。本篇的資料正可

作序言中所記的「光在黑暗中照耀」的

注腳。第二篇（ 13 20 ）記載耶穌受難復
活的事跡 σ 這篇又可分為兩大段：第一

段（ 13-17 ）記載耶穌受難前夕與宗徒們
的主要談話。這段適合序言中所記的：

「凡接受他，信仰他的．．．成為天主子女」

的宣言。第二段（ 18-20 ）記載耶穌受難

與復活的事跡，這也正適合耶穌所說

的：「人子也要照樣被舉起來」的預言

( 3: 14 ）。附錄：耶穌復活後顯現於提庇
黎雅海潰，立伯多祿為總牧，並預言其

日後殉難的情形（ 21:1-23 ）。結語：本

福音的作者（ 21:24-25)

2.3 目的與性質

關於本福音的目的，作者自己說得

十分清楚：「耶穌在門徒前還行了許多
其他的神跡，沒有記在這部書上。這些

所記錄的，是為叫你們信耶穌是默西

亞、天主子﹔並使你們信的人，賴他的

名獲得生命」（ 20:30-31 ）。由這幾句

話，可以明白作者編寫福音的目的，是

為領導大眾相信耶穌是默西亞一一天主

所應許的，屆時所派遣的特（吏，並且相

信這默西亞就是天主的聖子。除了這一

主要目的外，若尚有其它次耍的目的。

照聖依肋乃的意見（ Adv. Haer. III,II,1 ; 
I 2 6 ），若望寫福音有意攻擊切陵托

( Cerinthians ）和尼苛勞派（ Nicolaitans) 
的謬論，因按這學派的主張，凡物質都

是邪惡的，所以聖言不能與物質一一人

身一一相結合。聖熱羅尼莫又說：除了

切陵托和尼苛勞學派以外，聖史還反駁

厄彼翁學派（ Ebionites ）的謬兒，因為

他們主張基督只是瑪利亞所生的一個純

粹人，在瑪利亞以前根本沒有基督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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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由聖猶斯定著作來看，當時的猶

太人，不但否認吾主是默西亞，並且極

力反對他的天主性，因此，便開始散佈

那些至今猶存的污辱基督與聖教會的惡

言。若望有鑑於此，便提筆寫了福音，

以反擊猶太人所散佈的誣言惡語。

最後，若望還有意完成與補充前三

部福音所未記述的事，實在，凡讀過前

三部福音的，誰也會覺得其中關於天主

聖三，基督的天主性和聖神的道理，講

的並不十分圓滿﹔並且對耶穌傳教生活

講述的好似只有一年，對耶穌的苦難和

復活的歷史也有所闕如，因此，若望由

自己記憶的寶藏中，拿出了一些資料，

來補充與完成前三部福音所有的遺漏。

本福音次要目的是為辯駁諾斯士主

義的謬誤，更清楚地說，是為反擊切陵

托、幻影說（ Docetism ）及厄彼翁

( Ebionites ）三大學派的謬論。雖然福
音中沒有明白指出作者曾有這種目的，

但由若望一書中可以證明，本福音是有

著這種目的，因為如前所說，若一與若

望福音有著極密切的關係﹔學者普通以

若一作為福音的介紹書，那麼，作者既

在若一內極力駁斥那些「否認耶穌為基

督」（ 2:22 ）和那些「否認耶穌是來自天

主．．．．．．」的人（ 4:3 等處），明顯作者在

福音內也是要極力駁斥諾斯士派主義，

就如在福音所寫的。

若望是否也有意反擊猶太人的誣

機？對此問題學者問意見不一。我們以

為宗徒不知不覺的，也有著此意，就如

也有意指出前驅若翰所蒙受的使命。若

嗡的門徒差不多都以他為默西亞一一這

種思想在聖教會中延續了好幾百年，故

若望好幾次聲明洗者若翰只是耶穌的前

驅，他來到世上只是為給耶穌默西亞作

證，但他絕不是默西亞（見3 :22-30 ; 1: 

19-27 ,29-34) 
關於本福音的性質，如果讀者由前

三部福音讀到本福音時，必然感到好像

進入了另一個新的世界，但如果繼續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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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下去，努力鑽研下去，必可看出本福
音中所描寫的基督，與前三部福音所記

述的，同是一個基督，不過前三聖史好

像給我們留下了一張耶穌生活的照片，

而若則給我們留下了一幅尊貴的基督畫

像。所以學者一致認為世界上沒有一部

名著，連全部聖經在內，可比得上若寫

得如此簡耍，而又如此深奧的。若真可

稱為「智慧的言論」（格前 12:8 ），也正

可作聖保祿宗徒名言的徵驗。 i呆祿宗徒

說：「我們在成全的人中也講智慧，不

過不是今世的智慧．．．。我們所講的，乃

是那隱藏的，天主奧秘的智慧，是天主

在萬世之前，為使我們獲得光榮所預定

的智慧」（格前 2:6 7) 
但這部福音，並不只是一部靜觀的

言論，而同時也是一部具有象徵意義的

著作：若的特徵即在於此。至於本福音

的歷史性，上面已略講過，故在此只說

明本福音所含有的象徵的意義。教父、

聖師和現代的一般學者，都一致承認本

福音是一部含有象徵意義的著作﹔但現

代的一般批評家以這美名來否認本書的

歷史價值﹔譬如若所記載的耶穌在加納

變水為酒的事實（ 2:1 11 ），聖奧斯定

在解釋這段史事後，又解釋它的內含意

義說：水是象徵舊約，酒是象徵耶穌的

福音 新約 0 Bauer 等學者，卻以這

段話來證明耶穌決未顯過這個聖跡，它

只是若望所杜撰的故事，或者是一個

「戲劇化的譬喻」 f以象徵耶穌教義遠

遠超過先前的教義。由此可見，批評學

者的主見，與教父們的見解是相去多

遠。據辭海「象徵」條所說：「藉有形

之事物以表現無形之主觀者，謂之象

徵」。這種象徵，在各國的文學作品中

是常見不鮮的，即在我國文學上也很豐

富，只提出詩經、楚辭、莊子等作品，

讀者便可明瞭。「象徵」尚有另一意

義：「因欲表示人生、宗教、哲學、道

德等深遠之真理，而採用有刺激性含意

深遠之外形者，如神曲，謂之高級象

1357 

徵」（辭海）。我國文學上的離騷、遠

遊，九章等，也屬於這類文體，新約中

的默示錄，也屬於這類文體。神曲和九

章雖然暗示許多史實，但始終應視為象

徵的作品，寓意很深，全是兩位大詩人

想像中的產物，其重要意念不依賴事

實，只依賴含意深遠之外形。 Strauss,

Baur, Bauer, Schmiedel, Holtzmann, Loisy, 
Omodeo, Carpenter 等批評家，都主張若
也是這樣的一部寓意深遠的作品。但這

主張是絕對講不通的，因為正如勒南

( Renan ）早已說過：「一部相當長的著

作中所隱藏的象i毀，而只能在一千七百

年後才可發現，這是互古以來所未見到

的一件奇事」。其實，若望是最實際的

一位作者，凡有關耶穌生平事跡的記

載，以及關於巴力斯坦的地理和他所描

述的各色人物，都較前三聖史更為實

際。再說，若全部是一個「證據」：若

望記述了洗者若翰為耶穌作證（ 1 : 

7,33,34 ; 3:26; 5:33 ），撒瑪黎雅婦人

為耶穌作證（ 4: 39 ），胎生瞎子為耶穌

作證（ 9: 15 ），群眾為耶穌作證（ 12: 

17 ），宗徒為耶穌作證（ 15:27 ; 3: 11 ) , 

耶穌本人為自己作證（ 19:35 ; 21 :24) , 

父為耶穌作證（ 5:37 ﹔ 8:14,18 ），並且
聖神也為耶穌作證（ 15:26 ）﹔而這「證

據」的概念也滲透於若望一書內（ 1: 1-4 ; 

4:14 ﹔ 5:9,11 ）。試問：一個證據是應根

據事實，還是依據象徵，或寓意？讀者

自會明白。那麼，我們就完全否認古時

聖教會中的教父和聖師在本福音中所見

到的象徵嗎？決不。我們以為若望按照

自己的目的，從耶穌所行的一切事跡
中，只選出了適合於他宣講高尚道理的

資料，以表明耶穌是真「生命」、真「光

明」。

再進一步問：若望在福音內是否引

用了象徵的數字「七」呢？有些學者完

全否認，可是我們以為聖史故意利用了

這象徵而旦神秘的數字，因為我們不要

忘了：若望也是默示錄的作者，而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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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天才的著作家。天才的文學家與詩

人，往往在歷史的事實上，屢次發現普

通人所未見到的象徵的深意。准羅、奧

利振、聖奧斯定、亞歷山大里亞城派的

神學家．．．，不都以這種方法來解釋聖經

嗎？希臘、拉丁和我國的大文豪不都以

這種方法來解釋荷馬、味吉爾、詩經、

離騷．．．嗎？我們以為保祿也多次使用過

這種象徵的方法來表示舊約中的深意

（迦4:25 ﹔格前 10:4 ）。按「七」字，是

猶太人的一個神秘的數字，含有成全之

意「申 7: 1 ﹔創 33:3 ：戶 8:2 ，默中曾五

十多次用過這數字：七個教會，七位

神，七座燈台，七顆星，七個印，七位

天使，七個頭，七隻角，七項冕．．．」。

若中，照一般學者的意見，也用了這個

數字，以指示耶穌工作的成全。並且可

說，雖然全若中實在找不出這個「七」

的數目字來一一也許因為諾斯士派亂用

這個數字，所以若望避免使用 可是

「七」數目為本福音之結構，如在生活

的食糧的言論中，若望七次記下「從天

上降下來的食糧」一句（ 6：日，兒， 41-

42,50 51,58 ）﹔在臨別擱言中，曾七次

記下：「我給你們講論了這些事」（ 14: 

25 ; 15: 1 l ; 16: 1,4,6，衍， 33 ）﹔在全福音
中寫了七個奇跡﹒變水為酒（ 2:1-11)•

治好王臣之子（ 4:45-54 ），療愈癱子（ 5: 

1-9 ），增餅（ 6:1-15 ），步行水面（ 6: 

16-21 ），使胎生瞎子復明（ 9 ），復活

拉匣祿（ 11:1-43 ）。此外，按聖史的思

想，降生為人的基督的工作，即是一種

新的「創造」，因此聖史一著筆，便寫

下「在起初已有聖言」。這句話頗似創

中第一句：「在起初天主創造了天

地」。梅瑟記述天主「創造」的工作延

續了七天（創2:2 ），若望則記述天主聖

子「重造」的工作開始於第七天（按若

的記載：從若翰指示耶穌為天主羔羊

( 1 :29 ），至耶穌在加納顯示第一個奇蹟

( 2: 1 ），恰好有七天。並且為表示默西
亞任職的德能，他曾記下了七個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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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生命的食糧」（ 6:35 ），「我是世

界的光」（ 8: 12 ），「我是羊的門」（ 10: 

7 ），「我是善牧」（ 10:11 ），「我是復

活和生命」（ 11:25 ），「我是道路、真

理和生命」（ 14:6 ），「我是真葡萄樹」

(15:1) 
由上述可以推論，聖若望很喜歡利

用象徵，可是他這樣做，非但不損害歷

史性，反而會令讀者更深入了解歷史的

真諦。

2.4 經文一貫與編排

我們用「一貫」二字來說明本福音

的內容結構，除8: 1-1 l 或21:24 25有疑

問外，其它都是上下一貫，全為若望所

寫的，正如包爾（ Baur ）所說的：這部

書猶如吾主的無縫長衣（ 19:23 ），應是

一人寫的作品。唯理派批評學者曾將本

福音分為許多層次，如故事，言論，耶

路撒冷的原本或猶太原本，苦難的記

述，復活的口傳等等。這實在把批判學

變成了賣藝，因為本福音的文筆與語

氣，自始至終總是一致的。聖史所喜愛

用的一些詞句和中心思想，如光明、生

命、愛、作證．．．耶穌的天主性、與父同

思而行，服從天主的意旨、父和子的光

榮、聖神的道理．．．在本福音中，到處可

見。並且本福音的文體也與在若望名下

的三封書信的文體很相符合。因此，阿

羅（ Allo ）等敢決斷說：否認若望福音

出於一人手筆的事實，實在是「批判學

家的笑話」。況且連默示錄 如果我

們往深處研究一一也可證明本書的一貫

性，因為就其特徵「七」字和它所含的

最主要的道理，如天主的羔羊、生命的

活水、善牧的譬喻、聖言的名字和所含

的深意來看，這些象徵與道理，充滿了

本福音的各部份。羅瑪耶（ Lohmayer) 
說得很對：「這兩部書一一福音和默示

錄，充滿了同一的教訓，如按柏拉圖的

分法來講，福音可說是一篇邏輯的講義

(Logos ） ，默示錄則是一篇依據形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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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II (Mythos ）」
關於本福音的編排，首先應注意的

是：我們不能拿現代的或西方批判學原

則，來評斷一部兩千年前為一個希伯來

人所寫的著作。這是顯而易見的。此

外，這部書也不屬於狹義的歷史文體，

而是屬於宗教史的文體。作者雖然在大

體上遵循著時序先後的次序，但他所最

注意的並不是年譜，而是宗教的敢示。

並且，我們也同意某些學者的意見，以

本福音在寫成前，大都是若望所宣講過

的道理﹔或許「我們見了他的光榮」和

「那看見這事的人就作證」（ 1: 14 ; 19: 
35 ），這兩句話，即暗示這件事。

不但如此，依我們看來，連若一也

可能是他先前的一篇或幾篇演講稿所集

成的。當「愛徒」搜集已往的資料，編

華書福音時，並未嚴密地加以整理，只是

粗枝大葉，一方面按照時期次序，另一

方面又按照散示的意義。因此，我們覺

得不必取法於現代的一般學者，將本福

音的編排大加變更，甚至連一些公教解

經學家也在內，把六章移到五章前，把

耶穌最後的臨別贈言 13-17排作： 13 ：卜

20﹔凹， 16 ﹔ 13:21-38 ﹔ 14 ﹔ 17 ，又把
18:24移在 18: 13後等等。像這些變更的

嘗試，沒有一本古抄卷或古譯本可作依

據，大都憑各人的主觀見解。我們雖然

對五、六兩章的倒置與18:24移到 18: 13 

之後，覺得具有其內在的證據，可是究

竟主觀的見解，不能作批判學的原則。

關於本福音淫婦一段（ 8:1-11)

按近代一般學者的意見，以為並不是聖

史所寫的，大約原屬於耶京教會的口

傳，到了第三世紀，才有人把它插入本

福音中，但仍應視為默感的經文。 21

章，有的把它歸於愛徒聖史，有的以之

歸於他的門徒，我們以為還是應歸於若

望，不過，筆者不敢武斷。

最後我們敢說，宗座聖經委員會在

1907年5月 27 日，關於若望福音所發出

的諭旨，仍有它的價值，其中所指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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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若的原則，仍頗有助於研究第四部

福音的學者。

3. 若望的神學

闢於聖若望的神學，在此只提幾個

重要的題目，因為在本辭典內有關耶穌

基督、聖言、天主三位一體、真理、生

命、愛德、聖體、聖洗．．．．．．各條，已有

論述。雖然在此只提出聖若望的神學重

要的題目，我們仍以為，如果讀者不親

自去默讀默想若望福音及若望三書，尤

其是第一書，任何書籍都不能全然揭示

若望的寶藏。奧利振、聖奧斯定、聖濟

利祿等，無不勸勉讀者去讀這被稱為
「神性福音」以前，應該祈求聖言，恩

賜他的神光，且要效法降生為人的救主

耶穌，謹遵實踐他的誡命，因為唯有

「履行真理的．．．．．．繞來就光明」（ 3 : 

21) 

若望的神學具有它的特徵。它的主

要內容，自然不相反對觀福音的要義，

但與對觀福音有著顯明的分別。前三福

音主要的意義乃是「天國」，而若望則

是「永生」。「人子」一名的意義，在

若內也沒有如在前三福音中所具有的那

重要的概念。

若望神學是滲透生命、光明與黑

暗、上界與下界、世界、信仰、明認、

真理、光榮．．．．．．等等思想。救贖普遍性

的宣言，在若內是特別予以注意。所有

的人，只要他們懷有信心，就能獲救

( 1: 1,9; 3: 16 ）﹔耶穌是舉世的救主，他

除去了舉世的罪惡（ 4:22 ; l :29 ）﹔他的

羊棧也敞開給世上所有的人，只要人相

信他，便可進入（ 10:16; 11:52 ）。耶

穌的信徒與猶太人的分別，不在乎是否

遵守梅瑟法律那些細小的規則及先人的
傳授，而是在乎f言不信，接不接受耶穌

的敢示。梅瑟曾給以民法律，降生為人

的天主聖子，賜與人的是恩寵幸日真理
( 1: 17 ）。梅瑟法律最大的目的和特點，

就是給基督作證（ 1 :45 ; 2:17 ; 5:4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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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 8:56 等處）。前三福音一條一條地

指定做人的道德誡命，若望卻把人的倫

理全歸於一條大誡命， 3/43/4愛德的誡

命 c 13:34; 15:12,17 ﹔若－ 2:7-10; 3: 

口，叭，23 ﹔ 4:19-21 ）。由於此，雖然耶

穌教訓人要遵行天主及自己的誠命c 14: 

15 ），可是他的一切誡命，總歸於一條

誡命，即愛德。聖奧斯定後來將聖若望

這一條愛德誠命的道理簡略總括說：只

要你真正愛慕天主，就可任意行事。

聖若望的作品，若、若一、以及

默，充滿了耶穌奧妙的道理。聖保祿的

書信也是如此，可是聖若望的出發點，

是他個人的出發點，與聖保祿有所不

同。若，按其本性，乃是天主聖子敢示
自己的一種記載。第四部福音所有的言

論，幾乎都討論一個題目，即基督的位

格，他的先存，他與天父所有的關係，

他的降生，他在世的工作，他歸回於天

父的事。
在前三部福音之中、這些大問題雖

都已暗示，可是在若中則進一步加以揭

示。耶穌論自己說：「我是世界的光」

(8:12 ），「我是生命之糧」 c 6:35) 

「我是復活與生命」（ 11:25 ），「我與父

是一體」（ 10:30 ），「在亞巴郎出現以

前，我是」。

按若望的思想，耶穌向世人要求的

是信德與愛德，也可說：要求唯一的信

仰，因為誰在生活中有真誠的信仰，﹛更

不能不懷有愛德。人只要全心信仰耶穌

是天主子，天主的眉立示者和救世主，就

能獲得永生﹔誰拒絕這信仰，就是自取

滅亡。
在前三部福音內，耶穌的奇跡特別

顯明他的無限仁慈，按若，耶穌的神

蹟，雖然也顯示他的仁慈，可是主要

地，還是證明耶穌的大能和權威。再

說，按若，耶穌的奇跡都是證據與徵兆

( Seme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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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也充滿了聖事一一聖洗與聖體

的道理﹔耶穌的教會比之於新娘

九董

( 3 :29 ），也比之於羊群（ 10）。耶穌乃
是教會的新郎，並且是教會的拯救者，

善牧捨生是為救護他的羊群。聖寵的奧

理即等於永生，所以永生已在今世開始

了，當人藉信德接受了耶穌，經過恩

寵，耶穌和他的聖父及聖神便安居於信

仰者的心內。

由於若望重視「永生」的道理，為

此，可瞭解為什麼末世論在若及若一，

也是一端主要的教義。審判及判斷，不

但是天主的行為，而且也是世人的行

為：人若拒絕信仰，則是審判自己，判

斷自己﹔反之，人若信仰他，就已成為
生活天主的住所（ 14:23 ），他的永生已

在世開始，他是耶穌的肢體，猶如葡萄

枝存在葡萄樹上一樣（ 15:1-11)

見 1358 若望書信、 1360 若望默示錄、

1293耶穌基督、的三位一體奧義、 2109聖體聖

事、 2043 愛、 1453 恩寵、 1233 洗禮，聖洗聖

事、 1525 真理、 436 生命、 1703 教會。

1358 若望書信

Epistles of John, 
Epistolae /oannis 

在七封公函內，有三封是若望的書

信，通常稱若望一書、若望二書、若望

三書。今分條f乍一簡略的介紹。

1. 若望一書

本書雖稱為書信，但沒有一般書信

的格式，即信前沒有提及發信人以及收

信人，信尾也沒有致候辭與祝福。何以

本書沒有採用其他一般書信的普通格

式，不得而知。有的學者認為：可能是

作者托人將本書信帶給某教會，詰他們

看完後，再轉與其他教會傳閱，故未在
信首及信尾寫收信人名字，以及祝福或

致候辭等。本書信首雖沒有寫發信人的

名字，但由教會伊始，以至近代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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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不以本書作者為聖若望宗徒。換言

之，本書作者也即第四福音的作者

聖若望宗徒。理由說來簡單，如果讀者

對第四福音，也即若望福音有所認識，

而再對本書詳加研究，就可看出不只在

思想上，甚至連用字與文筆，本書作者

應與第四福音的作者當同為一人。例如

本書說：「天主是光」（ I :5﹔參閱若 8:

12 ﹔ 9:5 ﹔ 12:35 ），又說﹒「天主是愛」

(4:8,16﹔參閱若 3:16; 14:21,23 ），又
說﹒「天主是生命」（ I: 1-2 ; 4:9 ; 5:20; 

參閱若 1:4 ﹔ 6:35,40，峙，51 ; l 1 :25 ; 14: 
6 ）。再比喻說：「天主是父」（ 2 

1,14,15,22-24; 3: 1-2﹔參閱若 1: 12 ; 5: 

19-47; 8 ：凹，54 ﹔ 10:30 等），又如「彼

此相愛的誡命」（ 2:3-1 l ﹔ 3:11-24：，參閱

若 13:34-35 ﹔ 14:15-24 ﹔ l 5:12-17) 
末後，本書的目的，除了為使讀者守天

主的誡命，特別彼此相愛的誠命外，就

是叫人信耶穌為天主子（ 3:23 ; 5: 1) ' 
並且因此信德，因信耶穌為天主子，才

能戰勝世界（ 5: 4, 5 ﹔參閱若 1: 7; 5: 

38,46 ; 6:29,40,43; 11 :25 ; 16:30-33 ; 
20:31) 

從以上所作的比較看來，不祇得知

本書作者乃第四福音的作者若望，而同

時也可以看出本書內容的便概以及本書

作者的目的。是以對這問題，已不需另

費筆墨。所應補充的，祇有寫本書信的

動機，以及時地。從本書信內容看來，

作者所以寫這一書信，是因作者見到當

時信友受到一種異端邪說的威脅，遂寫

了這封「公函」，要信友一方面要保持

信德，勿受異端邪說的迷惑﹔：另一方面

要積極遵守天主的誠命，特別愛主愛人

的誠命。至於本書所說的異端邪說，究

是什麼樣的邪說，學者意見不一。按本

書內容來看，這異端邪說最大的錯誤，

即否認耶穌是默西亞，是天主子﹔既不

承認耶穌是天主子，因而也不承認父，

(2:18 23 ）。若望稱這些異端人為「假

基督」（ 2:18,22 ﹔ 4:3 ），為「迷惑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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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6 ; 3: 7 ），為「魔鬼的兒子」（ 3: 

10 ）。若按聖依肋乃的說法，是指切陵

托異端，他說：「切陵托祇承認納區肋

的耶穌是瑪利亞及若瑟的兒子，和其他

人一樣，僅比別人正直、聰明、智慧。

當他受了若翰的洗禮後，「基督」從統

治一切的主宰者，以鴿子的形像降到他

身上，以後他就宣講一位連他自己也不

認識的父，又行大奇蹟異事。末後到耶

穌受難與復活時，「基督」又離開了耶

穌，「基督」不能受難，因他是屬神性

的」 （ Adv.Hear. I,26 ; PG VII,686 ）。
不過另一些學者，根據本書內容，

認為本書所攻斥的異端邪說，大約即是

當時盛行於厄弗所、哥羅森、培爾加

摩、提雅提辣一帶的一種帶有來自猶太

主義的諾斯土派色彩的尼苛勞黨人的異

端。按這異端的特徵，即背棄天主，任

意犯罪，尤其縱懲行淫，所以他們不承
認有罪這回事（ 1 :8 ）﹔但聖若望卻說．

「那犯罪的是屬於魔鬼，因為魔鬼從起

初就犯罪」（ 3:8 ）。這正如默 2:6,14-15

所駁斥的異端，說「在那裡有撒輝的寶

座」（默 2: 13 ），稱他們的謬理為「撒痺

奧義」（默2:24 ）相同。由此，也可推崇日

若望這封信是寫給小亞細亞地方的各教

會，因而稱為公函。

關於本書寫成的時期與地點，由本

書內容既不得而知，古教會傳授也沒有

明文記載，是以很不易下一確切的答

案。不過從本書內容看來，九本書作者假

定讀者對第四福音已所有認識，本書若

干道理只有借助福音才可以明瞭，如2:

2 對若 14: 16 ﹔ 2:23 對若 15:22,24 ﹔ 2:27

對若 14:26 等。由此可以推出，本書信

必寫於若望福音之後﹔按若望福音乃若

望晚年（即大約公元 99-105 五年）所
寫，是以本書的完成不能早過這個年

限。至於地點，相傳若望晚年居於厄弗

所，是以這一書信大約也當在厄弗所所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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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二、若三

雖也列於七公函之內，但從兩書的

內容看來，尤其若三實屬私函性質。若

二照字面看來，是寫給「蒙揀選的主母

和她的子女」’好似寫給某一位婦女，
不過據一般經學者的意見，這「蒙揀選

的主母」是指某一地方教會。在古教會

的文獻內，不乏這樣的稱呼，如伯前 5:

13 ，十二宗徒訓言，赫爾瑪牧夫篇，致
命者聖依納爵的著作內等，都有類似的

稱呼法，不過，究指那一地方教會，則

不得而知。從若三 9節看來，可能即若

三收件人加約所屬的教會。至於若二與

若三的作者，若二、若三的信首作者自

稱「我長老」’因而在教會初期曾有人

認為，若二、若三兩書出於當時某一位

長老的手筆，進而對這兩書的正經性也

有所懷疑。不過若根據這兩書內容的思

想與文筆以及用字來看，實應與若一甚
至若望福音為同一作者，即聖若望宗

徒。是以較後，教會將這二書列於次正

經書目內，但仍不否認，這兩書的正經

性。至於作者所以寫這兩書的用意，對

若二來說，無非勸勉信友守好天主的誠

命﹔守好天主的誡命，即是愛天主。

( 4-6 ）。此外，勸信友要提防異端人的
邪說謬理，而要堅持耶穌所做示的真理

(7-11 ）。至於在若三這一短信中，作

者鼓勵加約繼續行善，特別資助傳揚正

道的弟兄（ 3-8 ），然後指責一位祇憑高

位而妄用神權的狄約勒斐，並稱揚一位

為真理作證的德默特琉（ 9-12 ）。由於

這兩書與若一所寫內容極相近似，那

末，寫這二書的時間與若一不會相距太

遠，而地點大約也在厄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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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annine Comma, 
Comma loanna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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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若－5:7節：「原來在天上作證的

有三位：即父，聖言和聖神，並且這三

位是一致的」而言。這一節首見於

Sixta-Clementina 的拉丁通行本，雖然

它十分清楚地講了天主聖三的道理，但

它的正經性卻被人否認了，因為它是後

人加入的衍文。 1897 年梵蒂岡聖部為
避免各種異端邪說，出告示訓令信友不

能隨便輕忽地否認這一節經文的正經

牲。 1927 年羅馬聖經委員會權威地解

釋這一法令，絕不禁止人來對它的正經

性加以慎重的研究，甚至傾向否認的意

見，祇要甘願隨從教會的最後判決，而

必要時放棄己見。學者們根據上述法令

的解釋研究所得的結果是否定的，意即

若望夾註不屬聖經原文。因為除了 12世

紀之後的四個小字抄卷外，一切希臘抄

卷都沒有這一節，甚至一切古譯本，及

全部東方教艾及大部份西方教父們都不

知道有這一節經文的存在。這的確為否

認它的正經性，是一個十分強而有力的

證據。班國學者阿約索（ Ayoso ）更進一

步證明：它根本就不見於原來的聖熱羅

尼莫的拉丁通行本。它的來源大約是出
於班國第五世紀培肋格黎諾出版的聖經

上的一個旁註，後來漸漸將這小註加入

正文之中。普通所說的仆黎熹里雅諾

(Priscilian山）為這夾註的創始者的意見

是不太正確的。脫利騰（ Trent ）大公會

議的有關聖經「部份」的法令，對這夾

註無效，因為第一、它從來未在古教會

中被誦讀過﹔第二、它根本就不屬於拉

丁通行本的原文（ Cfr.Denz.7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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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0 若望默示鐵﹝默示銀！
Book of Revelation of John, 
Apoca/ypsis loannis 
[Apocalypse, Apocalypsis] 

若望默示錄或敢示錄，為新約最後
的一本書的書名，此名由希臘文的動詞

Apocalypto （毆示或默示）而來，意謂

揭露直到此時人還未知的一種秘密（瑪

10:26; 1 1:27 ; 16: 17﹔格前 2:10﹔羅 1:

17-18 等）。那麼，「耶穌基督的毆示」

（默 l : 1 ）一句等於說：主耶穌給他的信

徒所敢示的，是由他的天父所蒙受的真

理，這真理即在於顯示耶穌是最大的君

玉和最後的審判官（見格前 l :7﹔得後 1:

7 等）

默的內容極相似路 17:22-18:8及瑪

24所記的耶穌的末世言論。參見與此類

似的地方，谷 13﹔路 21 ﹔得前 4: 13 ; 5: 

1 l ﹔得後2: 1,12﹔格前 15:20,28﹔格後

12: 1,4﹔弟後又 4:8 等。如果我們在讀

默以前，先讀這些新約的經文，就可看

到重要的題目，如耶路撒冷的陷落，耶

穌再次來臨，來臨的先兆等，默與上述

的新約經文大致相同﹔所不同者，是若

望以默示錄體（如象徵’比喻、神秘數

字等），一方面詳解這些主題，另一方

面藉他所蒙受的新做示和神視，增加一

些新的先兆，更具體地解釋主耶穌在末

世言論中所發出的預言。

本書著作的時代，更能令人看出作

者的目的，並且瞭解默為甚麼與新約其

他默示錄體經文有相同處，也有不相同

處。按聖依肋乃記載 （ Adv. Haer. 

V30 ），本書是在多米仙（卒於96年）興

起的教難時期於巴特摩島寫成的﹔聖人

寫說：「關於反基督者的名字我們實在

不敢肯定甚麼﹔如果我們現時需要說出

他的名字，那位看見這敢示的，必定寫

了出來，因為那看見這敢示的時期，就

在前不久，差不多就是我們這一時代，

即在多米仙皇帝時代末葉」。默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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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依肋乃的陳述全相吻合。

一個基督徒，如果在耶京陷落之後

（公元 70 年），讀過主耶穌的末世言

論，可能推想：聖教會最厲害的仇敵

一猶太主義既然已經消滅了，從此以

後，一切則應順利，救主的聖道就將順

利展開，得到光榮（得後3: 1 ）﹔但事實

正相反，多米仙的迫害又興起，這如何

解釋？升天的主耶穌對於這些事情，是

否曾留下甚麼訓言，愛徒若望即以他的

默示錄答覆了這些疑難。若望的情形頗

似達尼爾先知的情形﹔古先知在默想耶

肋米亞的預言時，另蒙受了天主的敢

示，即七十個星期的敢示（見達 9

12 ）﹔同樣，新約的先知若望，在多米

仙迫害教會之時，由於默想主耶穌的末

世言論，也蒙受了彰顯這末世言論的另

外一種敢示，即默中所記述的預言。這

些預言叫他，且藉著他，令萬世萬代舉

世的信徒，明白猶太主義消除了以後，

仍有其他的權力興起，迫害教會，直到

主再來臨。可是基督的信徒不要失望，

羔羊和隨從他的信眾，必要勝過紅龍

一撒彈一和隨從他的人。由此可

見，默的目的是在於安慰信友，鞏固他

們的信仰，直到世界的終結。因此，聖

教會的許多作家很合理地稱本書為戰爭

教會的安慰書。

默示錄按表面看來，是一封冗長的

書信，收信人為羅馬省小亞細亞的七個

教會﹔可是事實上，這七個教會是象徵

全世界萬代的教會一「七」為一個神

秘而指示完整的數字。

關於默示錄的分析，學者的意見不

一。大致可分析如下：序言1: 1-3﹔致七
教會函 l :4 3:22﹔第一段﹒今後之事

(4-19:10 ）﹔第二段：今世的終結（ 19: 

11-22:5 ）﹔結尾語：（ 22:6-21 ）。本書

的結構緊湊嚴密：布局極有規律，全靠

神秘的數字「七」’所以其中具有七個
教會的七封書信、七個印、七個號角、

七個異兆、七個金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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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神學之重要點，就是基督，即

獲得完全勝利的天主羔羊，就是他戰勝

了繳嬋和撤彈的兩個助手：暴虐、權力

和假智慧，並使他的教會，最後戰勝這

一地獄的三位一體。可是旅途中的教

會，無法得勝這黑暗的三位一體，除非

依賴基督的寶血，而去克服罪惡，並且

一日新日日新，如同新娘，以基督的美

德裝飾自己。基督徒既體認出主耶穌是

勝利者，所以他和耶穌的教會也將是一

個勝利者。基督徒為「勝利者」這一概

念，可視為本書的精神和旨趣。因此，

說默示錄為基督神學的寶庫和教會的安

慰書，沒有一點過份。

見2482默示錄文體、 1942象徵論、 457先

知、 2381 數字。

1361 若望大事錄
Acts of John, Actus loannis 

這書名包含五種講論宗徒若望故事

的書，即：

(1) 路齊約加黎諾（ Lucius Carinus) 

所著的若望大事錄，原文為希臘

文，共一百一十五章，但首十七

章早已失散。

(2) 仆洛屬洛（宗 6:5 ）所著的若望大

事錄，共五十章，原文？這希臘

文。
(3) 偽亞北狄雅五卷，即若望苦難

錄，共二十三章，原文為希臘

文。
(4) 敘利亞文載伯德的兒子宗徒兼聖

史若望的歷史：作者利用了上述

的希臘文作品及其他來源編塞了

此書。

(5) 在教息陵苛斯（ Oxyrinchos ）發現

的兩篇草紙殘片。

關於這些作品，大概說，是些仿效

正經宗徒大事錄的作品，可是作者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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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講奇蹟，且好記錄宗徒之長的宣講。

關於歷史價值應分開來說，這些書很忠

實地反映著作者時代的教友生活、禮

節、信仰等﹔可是對主人翁的行傳所記

載的事，幾乎可說毫無價值。著作的時

代是第二、第三世紀，但所留下的現行

抄卷都是在第四、第五世紀中繕寫的。

在教理和禮節方面，比如對於嬰孩的洗

禮、十字架的崇敬、感恩祭、神印和其

它的禮節，這些作品保存了很寶貴的歷

史證據。但是，另一方面，這些書的作

者傾向諾斯士主義、過份的禁慾主義，

並且有些地方，作者明明主張幻影說

( Docetism ）。由此可了解為甚麼摩尼
教徒很重視，而聖教會倒拒絕若望及其

他宗徒的偽大事錄。

1362 若蘇尼

Joshua, /osue 

厄弗辣因支派族長厄里沙瑪的孫

子，農的兒子（編上 7:27﹔戶 l : 10) 
原名屬舍亞（ Hoshea ），有「拯救」之

意，梅瑟在他名上加上主的名號，改叫

若蘇厄（ Joshua ），即「上主拯救」之
意（戶 13:16 ）。此名正預示他將來的豐

功偉業。

當以色列于民出埃及時，若蘇厄尚

是一個約三十歲的年輕人（出33:11)•

梅瑟選他作自己的侍從，並交給他兵

權，率領以色列子民反擊阿瑪肋克人

（出 17:8 16 ）。以後又作厄弗辣因支派

的代表，被派前往偵察客納罕地，回來

後，極力支持偵探的領袖加肋布的意

見，進攻客納罕地（戶 13 ﹔ 14﹔見加肋
布條）

當梅瑟獨自登上西乃山會見天主

時，若蘇厄為唯一的隨從（出 24: 13 ; 

32: 17 ），並時常在會幕中學習事奉天

主，並且在他的勇敢外，也由梅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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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忍耐和溫良（出曰： l 1 ﹔戶口：28)

日後在約但河東大平原裡’梅瑟正式立

他為自己的繼承人，與大可祭厄肋阿匣

爾合作，領導選民進入福地（戶 27: 18-

23 ; 34: 17﹔申 3:21 －詣，31 ）﹔當時年約

七十歲。
若蘇厄自從身負雙重使命之後，即

佔領與分劃許地，四十年之久，身經百

戰，終於完成了梅瑟所託於他的使命。
詳見若蘇厄書。最後於一百一十歲時，

安然去世，安葬於厄弗辣因區的提默納

特色辣黑自己的產業內（蘇24:29 30 ）。

後世的人對他的讚頌，見德的 1 12﹔希

11 :30 。

見若蘇厄書、加肋布。

1363. 若蘇厄書

Book of Joshua, Uber Josue 

按希伯來文聖經或各譯本的編排，

緊接梅瑟五書之後的，即是若蘇厄書

（或約書亞書），記述選民第二位偉大

的領袖和英雄若蘇厄所行的豐功偉業。

敘述他怎樣完成了梅瑟託他的使命，率

領以色列人佔據了客納罕地。

1. 名稱
本書的名稱，希伯來文作 I osh-

l 

譯本作 Jesus Nave ，即納外之子耶穌

（農的兒子若蘇厄）﹔拉丁通行本作

Liber Josue ’即若蘇厄書。本書名為若

蘇厄書，是因為本書所記的主人翁為若

蘇厄的原故。

聖教會自初即將本書列為舊約史書

第一部，但猶太人卻將本書和其他較古

的歷史書一由蘇至列下，列在「前先

知書」中。他們以為這些書是先知們

（天主的代言人）的著作，事實上，這

些史書的作者，不僅以史家的立場，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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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也本著先知的使命，記述選民的歷

史，為教訓天主的百姓，為此，作者所

注目的，是與宗教有關係的事蹟，即記

載天主怎樣對待以色列子民，以及他們

怎樣同天主來往的事蹟。以色列人的史

筆既是如此，那末，本書絕不會記錄一

切由梅瑟死直至若蘇厄逝世的史事，只

記載其中比較顯著者，以說明佔領許

地，並非出於人力，而是出於上主，

「因為是上主在為以色列人作戰」（ 10: 

14 ），以激起以色列于民對上主的忠實
更加信賴，對上主的盟約更忠信誓守

( 24:8, 12-14) 

2. 主題與內容

本書的主旨是在證明天主怎樣實踐

了許給聖祖們的諾言，以奇蹟異事，使

若蘇厄戰勝了客納罕地各民族，佔領了

他們的土地，並為十二支派加以分劃。

如此，若蘇厄便完成了梅瑟逝世時所留

給他的兩種使命：佔領許地，並分劃福

地。本書正文按此內容可分為兩大段：

第一段記述如何攻佔許地（ 1 : 1 1 2: 

24 ）﹔第二段記述如何分劃許地（ 13: 1 

22:34 ），最後兩章（ 23 ﹔ 24 ），記述若

蘇厄的最後勸言，人民如何對上主的盟

約一再表示盡忠與服從，並以若蘇厄與

厄肋阿匣爾大司祭逝世﹛乍結束。

3 本書與梅瑟五書

唯理派學者多認為本書與梅瑟五書

是一部書，而稱為「六書」（見梅瑟五書

條），他們認為本書應是梅瑟五書的結

論，因為如無本書，梅瑟五書中所時常

提及的天主許與列祖佔領許地之事，則

毫無結果，所以本書與五書應為一體。

五書既是根據卜 E 、 p 、 D四文件寫成

（詳見梅瑟五書條），那末，本書當然

也是根據此四文件所寫成，並寫成於充
軍之後。這一學說目前已為學者所拋

棄，因為本書無論在結構上或內容方面

皆與五書不同，可自成一體﹔並且根據

猶太人最古的傳說以及各古譯本，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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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書常是列在不同的書目上（撒瑪黎

雅五書即是最明顯的例證）﹔並且從未

將本書與五書同樣看待，本書為「前先

知書」之一，只有五書是最神聖的法律

書一「托辣」（見 Josephus : Contra 

Apionem 766 ）。最近二十年來，又興
起另一學派，即以諾斯（ M. Noth ）和布

賴特（ J.. Bright ）為首的「追源論」學說

( Ethiological Hypothesis 見追源學
條）。這一學派認為本書是由申命紀學

派的作者或編輯者，搜集了一些古代民

間的傳奇，古代的英雄事蹟和晚期的猶

大王國的地理誌所編成的。按此一學派

的意見，由申命紀開始直至列下記述猶

大王國滅亡為止，應為一整體，皆出於

申命紀學派的手筆。這一學派不但犯了

「文件說」學派的同樣弊病，即漠視了

猶太人最古老的書目分類（申命紀屬於

「托辣」’蘇至列下屬於「前先知書」），

同時也忽視了本書的歷史性和若蘇厄本

人的事蹟（不必提及由蘇至列下各書間

的文筆不同，而又與申命紀的文筆大異

其趣）
由近代考古學家的發掘和古代文獻

的發現，我們得知東方古代民族是怎樣

忠實，小心翼翼地保存了自己本族的傳
說，皆具有固定的形式，固定的風格。

蘇 4:20-24 記載若蘇厄在基耳加耳立石

為念，以及所說的話，可以指出以色列

于民怎樣忠實地保存了自己國家的大事
紀錄。一個新興的國家，身經百戰之後

才佔領了許地，決不會忽視自己本國的

歷史，或任其刪改。由此可見，本書的

寫成，依「追源論」學說之可能性極

微，多數是依據最古老的傳說，甚或若

蘇厄自己所寫下的一些記錄。

4 作者與寫作時代

闢於本書的作者問題，雖然猶太人

的塔耳慕得（ Bara Batra 14, 1 ）和一些

教父認為若蘇厄是本書的作者，但有許

多事蹟，發生在若蘇厄死後，定非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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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手筆，如若蘇厄逝世（ 24:29-33) ' 

對他的讚頌（ 4: 14 ），加肋布擴展土地

( 15:13-19﹔見民 l : 10-15 ），丹支派的

遷移（ 19:47﹔見民 18:27-29 ），雅依爾

城色的記載（ 13:30﹔見民 10:3-5 ），壯

士書的引用（ 1O:13﹔見撒下 1 18 ），猶

大山地和以色列山地的稱呼（ 11:21)'

以及多次所記的「直到今天」的語句（ 4: 

9﹔ 5:9 ﹔ 9:27 ﹔ 15:63 ）。明顯的，本書

是在若蘇厄死後經過了一段相當畏的時

期才寫成的。

但另一方面，由於本書中某些段落

寫得如此生動活潑，連細微的情節都寫

得清清楚楚，如過約但河，佔領耶里哥

和哈依等城（ 2-8 ），辣哈布妓女尚在人

閱（ 6:25 ），稱客納罕地為河西（ 5: I ; 9: 

1 ﹔ 12:7 ），測繪客納罕地等（ 18:9)'
尤其許多城昌都是沿用古名：如巴阿拉

（克黎雅特耶阿陵） 15:9 ，德彼爾（克勒

雅特色費爾） 15: 15 ，克黎約特赫茲龍

（哈昨爾）的：25 ，克黎雅特阿爾巴（赫

貝龍江5:54 ：這一切皆顯示本書的作者

引用了最古的歷史資料。這些資料可能

由當事人，甚或若蘇厄所寫下的。

由本書的內容來看，本書的寫成

時期應在撒羅滿時代之前，因為革則爾

尚在客納罕人手中（ 16: I 0 ，見列上 9:

16 ）﹔甚至在達味之前，因為耶路撒冷

尚在耶步息人手中（ 15: 63 ; 18:16,28 ; 
見撒下5:6-8 ），漆冬還是排尼基的京城

( 11 :8 ﹔ 13:4-6 ﹔ 19:28 ），達味時代，提

洛己起而代之。

5. 主要神學思想
本書的主要思想是要說明天主怎樣

實踐了多次許給聖祖們的諾言，怎樣忠

實於自己與以民所訂立的盟約（ I: 2-

6,11,15 ; 9:24 ; 14:9 ; 21:43 45 ; 23: 
5, 14 ; 24: 13 ），以奇蹟異事，使若蘇厄

戰勝了客納罕地各民族，佔領了他們的

土地，作為基業。本書中雖然有許多記

述是在讚頌若蘇厄的豐功偉績，但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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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在描述天主的勝利 L見 I :9; 3: 10 ; 

4:23-24; 6:16; 8:1 ; 10: 14 ; 11:6-8; 13: 

6 ; 18:3 ; 21 :43-45 ; 23:1 6; 24:1-13,16-

18 ），是天主為以色列並與以色列一起

作戰，是天主將客納罕地交與以色列，

是天主的命令，叫他們分劃所f占領的土

地，所以勝利是屬於天主的，並非屬於

以色列，因為如果天主不與他們一起作

戰，他們是不會獲得勝利的（ 7:1-5 ）。

所以，由以色列方面，尤其在佔領許地

之後，應遵守盟約的主要條件，即聽命

與服從上主，因為聽命與服從是全心全

靈屬於上主，事奉上主的明證（ 22: 5; 

23:5-6,14-16 ; 24: 13-14,16-20 ）。

以色列選民在若蘇厄率領之下，因

忠實遵守天主的命令所獲得的勝利，以

及佔領福地所獲享的平安，為新約的選

民，亦含有極深的意義，即預兆信友必

須經過戰鬥的生活，才能在天堂享受永

無窮盡的平安和幸福（希 4:8, 11) 

兒 1362 若蘇厄、 1746梅瑟五書、 1598 追

源學。

1364 苦衣

Sack, Saccus 
見 1779 袋。

1365 苦菜

Bitter Herbs, 
Lactucae Agrestes 

以民按照上主的規定，在逾越節晚

餐時應吃的一種青菜。按原文有苦味之

意，故思高譯本譯作「苦菜」。至於它

確屬何種蔬菜，聖經上沒有清楚地指

出，我們不得而知。現今猶太人過逾越

節時所用的青菜有五種之多。不過，我

們可以推斷第一次逾越節所吃的青菜，

應是叢生於埃及的一種有苦味的野菜。

1364 - 1368 

1366 苦艾、茵釀

Worm-wood, Absinthium 

產於巴力斯坦的一種植物，屬艾草

類，味苦。聖經用此植物作比喻，形容

人因罪惡，尤其因敬拜邪神，而招致的

禍患及苦刑（申 29: 17﹔耶 23: 15﹔竄去

4 ）。有時，原文雖用此植物名字，但

在中文聖經內，為了更清楚地表示此名

所含的喻意，則分別譯為「毒害」（亞 5:

7 ），「毒藥」（亞 6: 12 ），「毒艾」（耶

9: 14 ），「苦酒」（哀 3: 15 ）。默 8: 11 的

「苦艾」是一顆從天上落下來的巨星

名，此星使水變苦，凡飲此水的人，便
會中毒而死。

1367 苦膽

Gall, Fe/ 
見 2524 膽。

1368 虹、虹霓

Rainbow, Iris 

雨後日光射過空中的水氣，反

射而成的弧形彩帶。在舊約時代有不少

信仰多神教的民族， l視虹~神的武器﹔

舊約卻視虹霓為天主的受造物（德 43:

12 ）。洪水滅世之後，天主第一次向人
類立約，而這盟約的標記就是虹霓（創

9: 13 ）。天主的這一盟約既然是與一切
有血肉的人有關，故此它的標記也是大

自然界人類皆可目睹的現象，但這並不

是說在洪水滅世之前無虹霓的出現。聖

經上數次提及到虹，並讚賞它在大白然
界中的美麗，是為異象中的飾品（見德

43: 12﹔則 l :2狄德 50:7﹔默 4:3 ﹔ 1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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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9 旭

Cobra, Regulus 
見 917 毒蛇。

1370 訂婚

Betrothal, Desponsatio 

猶如一切東方古文明國家，訂婚一

事是雙方家長的職權（創24:3-8 ﹔ 28: I ; 
38:6 ），家長商議並決定男方應交的訂

婚金錢的多少（創 24:2 等），交了訂婚

金錢之後，女人便成了「有夫之婦」（創
20汀，7﹔申 22:22 ），完全屬於未婚夫權

下，保守忠貞。舊約除了盧 3:3 一例之

外，為舉行訂婚，並沒有什麼明文規定

的禮儀，亦不太清楚在訂婚與結婚之

間，是否要經過一段時期（創 24: 21 

等）。惟周公之禮在訂婚之後，即可順

理成章地舉行（創24:62-67 ' 29:21-30 ）。
經過訂婚儀式，未婚夫婦在法律上取得

地位及保障，故此訂婚後之通姦要受法

律的制裁﹔但通姦的懲罰要視其環境而

定，若在城市之內通姦，則二人皆應以

石頭砸死（申22:23,24 ）。但若在田野，

則只有男子應被處以死刑，因為在這種

環境之下，法律將視女方為呼救無人來

救，不能為力而被人強姦（申 22:25-

27 ）。若男方懷疑未婚妻不忠貞，可以

告發。但若女方之父母能證明其女未損

婦道時，則男方應交出一百「協刻耳」

的金錢作為賠償，並終生失去休棄此妻

的權力（申 22:15-19 ）﹔相反地，若男

方的懷疑果然屬實，未婚妻應以石頭砸

死（申 22:20,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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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1 計劃、機謀

Design of God, Decretum Dei 

既然古東方民族大都是信奉多神教

的民族，所以在他們的神廟中，不難發

現有些「機謀神位」的存在，出定機謀

是神明的特權。故巴比倫人的宗教信仰

主要的是等候及履行神明的機謀，這可

由巴比倫受難者義人的詩文得以證明：
「誰可明瞭天上諸神的機謀？沒有一個

以黃土受造的人可以暸解神的計劃」

聖經上為指示天主、善人或惡人的

機謀，有數個不同的名詞。這由思高譯

本亦可以看得出來：主意（撒下 16:

23 ），計謀（撒下 17: 14 ），主張（列上

12:14﹔編下 10:14 ），計劃（依 14:26 ﹔

46: 11 ），旨意（詠 106:13 ），指教（約

29:21 ），勸告（簽 1 :30 ﹔ 12:15 ），智

謀（接 20: 18 ），議決（厄上 10:8﹔編上

12:20 ），聖首︱︱（詠 73:24 ），決策（依

5: 19 ）等。
在以民觀念中亦只有天主有「偉大

的計謀」（耶 32:19; 40:1 3，依 25: 1 ﹔見

28:26 ）。「上主的計劃」常要實現（矮

19:21 ﹔依14: 14 ﹔ 14:26,27：，見詠33: 11 ; 
依46:10 ）。天主以他的「聖訓」來教導

人類（詠73 :24 ），所以應平心靜氣地來

依恃天主的計劃（依 7:4 ﹔ 28: 12 ），不

應放棄天主而白恃人力（依 28：日， 30:

15 ）。埃及因上主「對她所打的主意」而

驚慌失措（依 19:17 ），因為法郎的謀士

所出的是「糊塗的計謀」（依 19: 11 ）。

是天主自己把履行他計劃的人 居魯

士王一一由遠方召來（依46: 11 ），為釋

放充軍的百姓回國，以遵守天主的旨意

（依 41 ﹔ 44:28 ﹔ 45: 1 ﹔ 48:14-15 ）。以

民的受罰是因為沒有履行天主的計劃

（依 30: 1 ）。天主的計劃是奇妙的計劃

（依25: I ），是出於天主智慧的計劃（接

8: 14) 
天主聖子，即要降來的默西亞是「神

奇的謀士」（依 9:5 ），「超見 機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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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和剛毅的神，要住在他內」（依 11:

2 ）。古東方的國王亦有「第一謀士」之

稱，如哈慕辣彼，默洛達客巴拉丹二世

等。

「人心的謀略，有如深水，惟有聰

明人，才能汲取」（嚴20:5 ）。約伯雖是

充滿謀略及受人尊敬的人（約 29:9
10, 21 ），天主卻責斥他使天主的「計
劃」模糊不清（約 38:2 ）。機謀的價值

超過金銀（德40:25 ），是老年人的優長

（則7:26 ），可惜有些人卻用來相反上主

（鴻1: 11 ）。出計謀的人應先知道人家所
需要的是什麼（德 37:7 8 ），謀事在人

成事在天（鐵 16: 1 ）。達味因著阿希托

費耳的「好主意」（撒下 16:23 ），「好

計劃」（撒下 17:14 ）得脫免難於克服的

叛變。勒哈貝罕囡妄聽少年人的「主

張」（列上 12: 14﹔編下 10: 14 ），而喪失

大部份土地人民，是為以民南北朝分裂

的原因。朋友首領及長老們的「勸告」

及「議決」’特別有分量（黨 12: 15 ; 27: 

9﹔厄上 10汀，8﹔編上 12:20 ）。

谷木蘭的宗教團體，特別注意及重

視「機謀」，它的團體被稱為「機謀」’

「天主的機謀」’「神聖的機謀」，其團

員是「天主機謀的人員」。（ lQ Sa. I 3; 

Benedictiones 4, 14﹔ lQHill ）。

新約：耶穌的一生就是實行天主的

「計劃」（宗 2:23 ）。「機謀」一詞只見

於保祿及路加的著作上，有時是用來表

示人心的渴望及策謀（格前 4:5 ：，宗 5

38 ; 27: 12,42 ），有時是指天主的意

旨、機謀、計劃或決議（宗 13:36﹔弗 l : 

11 ），比如法利塞人及學士們「使天主
的計劃作廢」（路7:30 ）。耶穌的敵對者

「策劃」謀殺耶穌（瑪 12: 14 ; 22:15; 26: 

4 ; 27: 1 ），但耶穌的死亡早已在天主的
「計劃」之中（宗 2:23 ）。初期的教會明

瞭這一點（宗 4:28 ），加瑪里耳強調天

主的「計劃」必要實行（宗 5:38 ）。保
祿向厄弗所長老們致詞時，明言自己曾

將天主的「計劃」毫無隱諱地告訴了人

1372 - 1374 

們（宗 20:27 ）。保祿並確信天主「按照

自己意旨的計劃施行萬事」（弗 I : 11 ）。

猶太人及世上一切民族都脫離不了天主

計劃的範圍（羅： 11 ）。天主的計劃高深
莫測，「有誰曾當過他的顧問一策劃

者」？（羅 l 1 :34) 

1372 貞女

Virgin, Virgo 
見 1935 童貞。

1373 貞潔

Chastity, Castitas 
見 2393 潔德。

1374 軍隊

Hosts, Exercitus 

戰爭與人類歷史可說是結下不解之

緣，世間自有人類以來，便有戰爭的存

在。既有戰爭，就必須有參加作戰的軍

人。在這裡礙於篇幅，我們祇可簡單的

將以民古代軍隊的召集、組織、裝備、

戰術、給養等問題，加以討論。其他與

聖經及以民在歷史上發生過關係的列強

民族的軍隊情形，請讀者另行參考其他

書籍，我們祇有在此割愛。

1. 民兵時代

以民原是由十二個支派所組成，每

個支派的壯丁皆有責衛護本支派的利

益。初期遇有外來的攻擊或威脅時，族

長或民長登高一呼，號角一響，各壯丁

群集而來，各持自己手頭所能找到的簡

陋武器（很可能大都是些普通用的家具

或農其：錫頭、鍊刀、繩索、棍棒

等）。我們可以料想得到，這批集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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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丁，既無軍紀，又無裝備，更未受過

軍事訓練，完全是一批烏合之眾，作戰

能力的低弱，自可臆想得到。對入侵之

敵人無能為力、束手無策時，就祇有全

支派遷移他往，另尋生存的空間，這就

是丹支派的遭遇（見民 17 ﹔ 18 兩章）。

當數個支派的共同利益受到威脅時，就

有數個支派聯盟抵敵的壯舉，比如居於

依次勒耳平原的納斐塔里和則步隆支派

的聯合抗拒入侵的息色辣（民4:6 ），以

及厄弗辣園、本雅明、依撤加爾支派都

曾出兵聯合禦敵﹔相反地，勒烏本、丹

及阿協爾卻未參加過盟軍作戰（見民 5

章）。又在民長墓德紅抵抗米德楊人的

戰爭上，有默納協、阿協爾、則步陸、

納斐塔里及厄弗辣囡支派的壯丁組織成
聯軍，將敵打敗（民6-8 ）。這種拉雜成

軍的民兵組織至君主政權成立的初期仍

然存在。撤烏耳君王就是用這種民兵打

敗了阿孟人（撒上 l 1) 
但是這種民兵組織的弱點是有目共

睹的。它一來召集困難，蓋這些壯丁大

都分居在遠近不等的村落，過著務農的

生活，將這麼一大批分散的人召集起來

的工作，頗為不易，二來在作戰之前，

應多少加以訓練整編，才可以開赴前線

去作戰，這要浪費不少的時間才可以作

到。是以這些一盤散沙似的民兵，用來

作防禦抵抗的工作，尚可差強人意，勉

強為之﹔若想用來作出征開拓疆域、克

城攻堅的艱苦工作，則是完全無能為力

的。以民在聖地定居之後，基於自衛的

需要，在軍事及武器方面，不能不有所

改進，格外是在君主政權成立之後，人

民在國王的率領之下，除了自衛之外，
更要向外拓展，以固邊疆，是以建立正

規軍的需要，日益迫切。

2. 建立正規軍

以民自定居聖地之初，就不斷遭受

培肋舍特人的騷擾攻擊，尤其是河西山

區及依次勒耳平原的爭奪戰，以及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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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商大道（自埃及至美索不達米亞）的

控制權的搶佔等，使新興的以色列王國

漸次明白，祇是臨時抱佛腳的民兵召集

政策是無濟於事的。一國必須有自己的

一批常備、隨時應戰的人馬，一來為保

護國王的安全，二來為立即有效反擊入
侵的敵人。這批常備軍人的專職就是作

戰，是以他們必須精通各種武器的使

用，遵守軍中的紀律，且直接聽候圓王

的調動統率。在以民的歷史上，撤烏耳

國王可說是正規軍的首創人，達味更將

之擴充強化。這些軍人中不祇有以色列

人，而且也有不少由其他地區民族中請

來的僱傭軍。這就是以民的第一批正規

化的國家職業軍人。他們的薪金由國王

直接負責分發。在民長時代，向彼默肋

客雖已曾招募過這種軍人（民 9: 1-6) • 

但為時短暫，且後繼無人。達味登極之

初，手下大約已有四百至五百正規軍

人。在打敗以民的世敵培肋舍特人之

後，軍備大為擴充。至阿貝沙隆叛變

時，達味除了他的大批的正規軍隊之

外，還有來自加特的六百後備軍人（撒

下 15:18 19) 
這些正規軍人的社會及法律地位，

在聖經上沒有太清楚的記錄。有人謂：

既然撒烏耳死後，他的軍隊轉而服從其

子依市巳耳（撒下 2:8-32 ），那麼，軍

人在法律上應是國玉的私有物，但這也

祇是推想而已。由烏黎雅軍官的歷史上

看，卻好似軍人仍是自由之身，是自動

的從軍參戰的人，並且自動的過一種十

分嚴肅克苦的生活一一露天席地而臥，

遠離女色（見撒下 l 1: 11-13 ）。這些人
的愛國民同胞的熱誠，以及對宗教的心

火都是很大的（撒下 10:10-12 ）。到了

撒羅滿國王時代，更是大力擴充軍備。

此時軍隊之多及作戰力之強，可說在以

民的歷史上是極盛時代。國王最大的貢

獻是以戰馬戰車來裝備自己的軍隊，這

是以民歷史上的創舉。國主更修建了不

少的兵營、為廠及戰車房等（列上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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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並沿各通商大道及國土的邊境要

塞上，修建了相當數目的堡壘及守望

樓，且在這些地方屯兵駐守，以保國境

之安全。

撒羅滿死後，以民分裂為二。絕大

部份的軍備、戰車及軍人為北國所爭

去。這些人馬利用他們優良的裝備，也

的確為北國以色列作出了不少的貢獻，

打了不少次漂亮的自衛勝仗，尤其是在

阿哈布國王時代（公元前 874-852)

3. 重編軍隊

到了第七世紀，默納舍國王去世之

後，猶大的約史雅國王勵精圖治，大刀

闊斧作了宗教及軍備上的革新。此時的

猶大已是地小人少，不克維持龐大的軍

隊﹔但另一方面又不能沒有軍隊，於是

有了徵兵制的創始，適齡的壯丁，平時

在家務農維生，但要按照定時入營受訪！︱

及服兵役，參與邊防的工作，期滿以

後，另有一批入伍的新軍來代替。這幾

乎又回到民兵時期的兵制。但這批重編

之後的軍隊，較初期的民兵不論在軍

紀、戰術及武器運用方面，都遠勝一

籌，當然作戰抗敵的能力更是大加改

進。當埃及法郎乃苛出援亞述時，在默

基多被約史雅所截擊，阻攔去路。據謂

當時國王所用的軍隊就是這種以徵兵制

組成的。在這場戰役上，國王並且動用

了戰馬及戰車，但仍勢力懸殊，結果國

王死於是役（列下23:30﹔編下35:24 ）。

4. 戰術和給養

關於以軍作戰的戰術，我們所知的

確不多，只可就聖經所載的幾個戰爭的

情形而加以推論：民 4所載與息色辣之

戰，巴辣克所用的戰術，看來應是以民

預先擺下了布袋陣地，然後誘敵深入，

到時號角一響，四面八方埋伏的軍隊群

起吶喊殺敵﹔息色辣一時驚慌失措，陣

地大亂，下令向克雄方面突圈。這是一

種十分失策的措施，蓋如此突圍的軍

隊，前有河阻，後有追兵，結果全軍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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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息、色辣本人亦被人所殺。撒烏耳與
培肋舍特人在依次勒耳平原所作的爭奪

戰，撤烏耳將大軍調往平原作戰，打的

又是背山之戰（背向基耳波亞山），實

在是糊塗的措施，及錯誤的戰術，因為

在這平原中，培肋舍特人的戰車可以自

由調動，暢行無阻，而以民所有的祇是

裝備粗劣的步兵，結果是全軍覆沒，國

王喪命及陳屍沙場（撒上 28’”，31)
達味所打的兩條陣線，其所以能克敵制

勝，戰術在於用兵神速及出敵不意。國

王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將阿蘭人打

敗，然後調兵遣將再平穩的將阿孟人擊

潰，結果在前後受敵的情形下，大獲全

勝（撒下 10:9-10 ）。達味在攻取辣巴城
時所用的戰術，則是先將城民的水源切

斷，城民無食水，祇有投降一途（撒下

12:26-28 ）。但是在以民佔領聖地之

初，由哈依城之戰，我們知道以軍慣用

詐敗的戰術’詐敗逃走，誘使敵軍大聞

城門追趕，然後再轉身迎頭痛擊，出奇

制勝（蘇 8:1-29 ）。另一種所用的戰術

是單將挑戰的措施，將敗如兵敗，比如

達味與哥肋雅的獨門（撒上 17:8-54 ，亦

見撒下 2:14-23)
關於給養問題，按撒上 17:17 的記

載，至少在民兵時代，應是各人自備，

由家人送往兵營供食的。這種制度祇可

供附近駐紮的士兵，為那些遠征出戰的

軍隊，其家人卻是無能為力的。在這種

情形之下，軍人祇有自己多帶口糧，或

由駐紮的當地取材徵糧，以備充飢（見

民 8:4-9﹔撒上 25: 18-19；撒下 l 6: I-

2 ）。達味遠征辣巴城（撒下 12:26-28) ' 

及後來猶大王約沙法特與聯軍遠征摩阿

布王默沙時，大概也是用了就地徵糧的

政策（列下 3:4-27) 。由撒下 11: I l 所
載，我們可以推想，夜間軍人住的是帳

棚或以樹枝所搭的簡單的茅舍。騷擾居

民，強佔民房的事，好似是沒有的。

見1826堡壘、 1376軍營營地、 915武器、

2114 萬軍的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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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5 軍旅

Legion, Legio 

按古羅馬的軍制，一「軍旅」有六

千步兵，一百二十騎兵，還有為數不少

的勤務兵，是為最大的軍隊單位。耶穌

驅逐革辣撒的邪魔峙，邪魔自稱為「軍

旅」（谷 5:9 ）。但這並不是一個固有名

詞，而只是在言其眾多。耶穌山園祈禱

時也曾說過，若他願意，可以向聖父要

求打發十二個「軍旅」的天使來保護他

(f,罵 26:53 ）。在另一方面，「軍旅」一

詞在聖經上向來不是為指示軍隊的單

位，而只是用為邪魔或天使，他們按照

猶太人的觀念，是非常眾多的。

見 1374 軍隊。

1376 軍營、營地

Camp, Castra 

原文有兩種意義：其一是行路人或

遊牧人民建立帳幕的地方，稱為營地

（創 32:22 ）﹔其二是指軍隊的駐紮地而

言，稱為軍營（民 7:9﹔撒上 13: 16 ; 17: 

3﹔加上 11 :67 等）。前者之建立及組織

與現在曠野中貝杜因人的營地，大同小

異。至於軍營的結構，則古埃及、亞

述、巴比倫及以色列的軍營大都相同，

即是軍隊的最高首長居營中心，四周則

建起營幕，以作守衛防禦之用。

戶特別詳細的記載了以民出埃及之

後，遊行於曠野中時所居住的營地的組

織，會幕居於營地的中央，靠近它的四

周架起肋末人的帳幕，而形成一個內圍

圈，非肋末人不得接近會幕。在會幕較

遠的外圈，以民的各支派按照下列的次

序安營駐紮：在東邊有猶大、依撒加爾

及則步隆支i辰，南邊有勒烏本、西默盎

及加得支i辰，西方有厄弗拉因、默納協

及本雅明支派，北方是丹、阿協爾，納

770 

九畫

斐塔里支派的營地（戶 l :48-54 ; 2: 1-

31 ）。每一支派，為紮營所得的地方，

亦被稱為營地（戶 2：帥， 18 ）。每一個營
地，大概都是封鎖的，因為有營地入

口，或門口的說法。（出口：26-27)

1377 軍鍋

Soldiers' Pay, Stipendium 

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必須有自己

的軍隊，才可以自衛自治。以色列民族

自從進入聖地成立了有自主之權的國家

後，也正式有了自己的軍隊組織，格外

是在大敵壓境，大難臨頭之際。以民自

滿二十歲之後，即已有服兵役的義務

（戶 l :3,26﹔編下25:5 ）。至於軍齣軍糧

一事，聖經上於民 20: 10 才有所提及。
但是我們仍不能自上述的記載確定，這

是否已是固定的法規，抑祇是戰爭時的

緊急措施，因為在其他地方，我們見到

不少次是私人自動地捐獻兵糧（列下 17:

17﹔列下 17:27 ）。非由徵兵制度而組織

起來的僱傭軍，當然是理當有他們的軍

齣兵糧的，由國王親自供給（編下 25:

6 ）。實際上根據古代的傳統，戰勝之

後所獲得的戰利品，常常是軍帥的主要

來源，分佔戰利品也是士兵們一心所嚮

往的。

正式由國庫抽調軍帥的事實，是在

瑪加伯時代才有明文的規定及實行（加

上3:28 ﹔ 14:32 ）。洗者若翰更勸勉當時

的軍人當知足於自己的糧帥，不可勒

案，不可敲詐（路 3: 14﹔見格前9:7 ）。

1378 迦薩

Gaza 

城名，意思是「堅固的城」’是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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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罕人的古城（創 10: 19 ），有南方的大

馬士革之稱，在巴力斯坦南方的沿海地

區，距海祇有四公里之遙。以民進入聖

地時，此城的居民是身體高大魁偉的阿

納克人（蘇 l 1 :22﹔申 2: 1 l﹔戶 13:22) , 
曾被埃及的突特摩息斯三世

( Thutmosis III ）所統治。但自公元前十
二世紀之後，它是培肋舍特人的重鎮

（蘇 13:3﹔撒上6: 17 ）。雖然被劃分給猶

大支派（民 l : 18 等），但實際的佔領祇
在達味時代，這裡是三松殉身復仇的地

方（民 16 ）。撒羅滿時代，迦薩被視為

以民的南方邊界（列上 5:4 ）。雖然公元

前 734 年被亞述王提革拉特丕肋色爾三

世所佔領，其後有撤爾貢的統治及波斯

人管轄，但迦薩似乎向來未失掉它的主

權，而祇是向歷史上的列強稱臣納貢而

已。公元前 332 年，亞歷山大將之包

圍，迦薩人因持久頑強抵抗，觸怒了亞

歷山大，待破城後將城盡行毀滅，另建

新城。公元前 198 年，迦薩落入色霎苛

人之手。瑪加伯兄弟反抗敘利亞戰爭

中，約納堂將此城包圍，時在 144 年，

城民投降（加上 l I :61 等）。 61 年羅馬

大將龐培宣佈迦薩為「自由城」。 30年

被劃入大黑落德的版圖。他死後被劃j歸

敘利亞行省。公元後66年猶太人反羅馬
戰爭中，將此城完全毀滅。在以民歷史

上的最大敵人要算是培肋舍特人，是以

先知們曾不少次預告對這座屬於培肋舍

特人城的懲罰（亞 I :6- 7﹔耶 47: 1-5﹔索

2:4﹔匣 9:5 ）。在新約中只一次提及迦

薩城（宗 8:26 ）。迦薩自教會的初期，

就有基督徒存在。第四世紀在此城出過

不少的致命者。公元 635 年此城歸於阿

拉伯勢力範圍。 1948 年被視為埃及最
北方的防線，以與新建立的以色列民國

相敵對。有人口四萬。經過 1967年6 月

中的六日戰爭，落入以色列民國的勢力

範圍。考古家已證實此城遠在公元前兩

千多年已有人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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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9 迦拉達

Galatia 

迦拉達（ Galatia ）以迦拉達人

(Galatians ）得名。位於小巨細亞中部，

東有本都（ Pontus ）及卡帕多細雅

( Cappadocia ），西南有培爾加摩（ Perg

amum ），北有彼提尼雅（ Bithynia ）及

帕非哥尼雅（ Paphlagonia ）。

迦拉達人，原是西歐的克耳特人

(Celts ）。公元前390年，他們入侵意大
利。公元前 279 年，入侵馬其頓及希臘

半島。公元前 278 年，彼提尼雅王尼苛

默德一世（ Nicomedes I : 279-255 ）邀
請他們進入小亞細亞，定居於哈里斯河

( Halys ）一帶，與他們同盟對抗色宴苛

王安提約古一世（ Antioch I : 324-

261 ）。定居後，他們逐漸蠶食鄰近小

邦，建立了他們的迦拉達王國，並按照

克耳特人的部落制度，由 Tolistobogii,

Tectosuges 及 Troemi 三個部落分成三

個部落區，分別以培息諾（ Pessinus ）、

安季辣（ Ancyra ）及塔威約（ Tavium ）為

他們的首都。

公元前 230 年，培爾加摩王阿塔路

一世（ Attalus I : 269-197 ）打敗了他
們，迫使他們退居哈里斯河東部，在那

裡他們卻一再蠶食四周鄰國。

公元前 190 年，羅馬人入侵亞細
亞，迦人與色霎苛王朝聯盟對抗他們，

但終於與色霎苛王安提約古四世（公元

前 175-163 年）向羅馬投降。因此，羅

馬利用迦國作對抗培爾加摩主國的緩衝

圓。

公元前 74咱 64 年，本都王米特黎達

式六世（ Mithridates VI : 120-63 ）在亞

細亞與羅馬發生衝突時，迦人幫助羅馬

攻打他們。因此，打敗米氏後，羅馬大

將龐培為了酬謝他們，擴大了迦圓的版

圖，升迦圓為羅馬共和國的受封王國，

第一位國王為德約塔洛（ Dejotarus ）。

公元前 40 年，德氏死，新王阿明

771 



1380 

塔（ Amynthas : 40-25 ）登極，他在羅

馬當時爭權的兩大勢力之間，先擁護安

多尼（ M. Antonius ），後擁護教塔威雅

諾（ Octavianus Augustus ），因此，他

先由安多尼手中多得了呂考尼雅
(Lycaonia ）以及一部份夫黎基雅

( Phrygia ）、旁非里雅（ Pamphilia ）和

丕息狄雅（ Pisidia ）﹔後又由放塔威雅

諾手中多得了依掃黎雅（ Isauria ）和西

基里基雅（ Cilicia Trachea) 

公元前 25 年，阿氏死，奧吉斯都

將他王國的極大部份土地劃入羅馬帝國

版圍內，建為羅馬皇帝省，命名迦拉達

皇帝省（ Provincia Imperatoria 
Galatia ）。這皇帝省的首要城市為安季

辣 在那裡設有皇帝代辦（ Legatus 

Augusti Pro Praetore ) 和丕息狄雅
的安提約基雅。從此時起「迦拉達」這

名詞有了廣泛的意義，就是指這皇帝

省。史家為了鑑別，稱它為南迦達拉

（政治性的），而稱最初迦拉達人定居

的地域為北迦拉達（種族性的），這是

狹義的迦拉遠。直至公元第五世紀，北

迦拉達仍保存他們的克耳特語。

聖保祿在第一次出外傳教時（45-48

年），先後在丕息狄雅的安提約基雅（宗

13: 14-50）、依科尼雍（宗13:51-14:7 ）、

呂斯特辣（宗14:8-19）和德爾貝（宗14：刮目

21 ）建立了基督的教會，在各教會選立了

長老（宗14 : 23 ）。這些城市都屬於南迦

拉達。此外，第二次（凹，52年）和第三次

(53-58年）出外傳教時，他也一再巡視這

地區的教會（宗16:1-2,6 ﹔ 18:23 ）。這些教
會也曾與格林多教會一同捐助耶路撒冷

的教會（格前16: 1 ）。相信伯前1: 1所致候

自甘「迦拉達」’也是指南迦拉遠的這些教

會，因為宗從沒有記載聖保祿曾到過北

迦拉達開教，也沒有提過北迦拉達的任

何地區教會。從迦我們得知迦拉達的教

會成員中，有歸依基督的猶太人（3:2,13-

14,23-24; 4:3-5,21 ; 5: 1 ），也有歸依基

督的外教人（4:8 ﹔ 5:2 3 ﹔ 6:12-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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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0 迦拉達書

Epistle to the Galatians, 
Epistola ad Galatas 

迦與羅及格前、格後，是聖保祿的

四封「大書信」’同是聖保綠的作品：

這是從教會之始一致公認的。在教義論

戰方面，迦很近似格後：在神學課題方

面，則近似羅。

1. 收信人
由於迦拉達有南北之分，學者們對

迦的寫作對象，無疑的就有兩個意見：

直至十八世紀，學者一致認為迦是寫給

北迦拉達的教會的﹔十八世紀以後，卻

有知名學者主張迦是寫給南迦拉達的信

友的。雙方都持有相當的理由，但卻未

能成為定論。無疑的，這只是學術的問

題，與本書的正經性和神學思想無關。

我們由於下列的理由，認為迦是寫給南

迦拉達教會的：

1.1 在聖保祿時代，「迦拉達」這名

詞，已普遍廣義地指迦拉達皇帝

省。因此，聖保祿若沒有用特別

的字眼指明當時不普遍和狹義的

「北迦拉達」’應認為他採用當時

普遍的意義（羅 15:26 ﹔ 16:5﹔得

前 1:7-8)

1.2 宗 13 、 14兩章記載聖保祿在南迦

拉達（丕息狄雅的安提約基雅、

依科尼雍、呂斯特辣、德爾貝）

開教，但宗從沒有記載他在北迦

拉達傳教（對此，迦 4: 13﹔宗 16:

6 及 18:23 未能肯定加以證明），

也沒有提及過北迦拉達的任何地

區教會的名字﹔而教會初期，只

在第四世紀文獻中，才得知在北

迦拉達有教會的存在，

1.3 迦 2:5 假定迦的教會在宗徒會議

（宗 15 ）之前已經建立，但宗徒會

議之前，聖保祿從未到過北迦拉

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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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宗 16:6 的「夫黎基雅和迦拉達地

區」’由於希臘原文只有一個指

定冠詞，更宜譯作「夫黎基雅迦

拉達區」（ The Phrygio-galatian 
region ），因此指南迦拉達﹔

1.5 迦提及巴爾納伯時，並不加以介
紹，假定收信人都認識他﹔但是

只有南迦拉達人認識他，因為他

只在南迦拉達與聖保祿一起傳教

（宗 13:2,43,46,50 ﹔ 14:

12, 14,20,23) 
1.6 不能因為聖保祿是基里基雅人

（宗 23:34 ，參閱宗 21: 39 ; 22: 
3 ），便說迦 3: 1 的「無知的迦拉達

人啊」’為了情面不能指南迦拉

達人，因為聖保緣傳教並非為討

好世人，而只為討天主歡心（迦 l : 

10) 

1. 7 最後，主張迦的收信人是北迦拉
達人的傳統意見，既不是有關信

仰及倫理的，在可靠確鑿的理由

下，並不是不可更改的。

2. 寫作的時期、地點與動機

按照有關收信人的不同意見，學者

們對迦的寫作時期與地點所持的主張，

亦不能一致：他們各有各的理由，也有

他們各自的難處。他們所主張的寫作地

點，計有羅馬、厄弗所、格林多、斐理
伯或馬其頓的一個地方。至於他們所認

定的寫作時期，在公元 48-58 年間，差

不多每年都有被學者認為是迦的寫作年

代。但是，較普遍的意見是：迦大約寫

於公元57年底，即寫於格後之後，羅之
前，地點是格林多。

至於聖保祿寫迦的動機，是為針對

當時的猶太主義（宗 15:1-35 ），因為有

少許（ 5:9 10 ）大概來自耶路撒冷的（ 2: 

12 ）假弟兄（ 2:4 ）在搗亂（ 1 :7 ）：他們

企圖改變耶穌的福音（ 1 :7 ），而代之以

另一福音（ 1 :6 ）。這另一福音就是：人

外邦人亦然一一若要得救，只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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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不夠，還得遵守天主制定的梅瑟法

律（ 2:4 ﹔ 3:9 ），因此，他們強迫迦拉達

信友行割價（ 6:11-13 ），遵守猶太教的

節日（ 4:10 ）。此外，他們還假裝好意，

引信友們不再信任聖保祿（ 4:17 ），因

而不再接受他的福音（ 1:8-9 ）。他們以

人身攻擊來打擾聖保祿（ 6: 17 ），說他
不是宗徒（ I: 1 ），說他的福音不是真正

的福音（ 1: 11 ），說他傳教只是為取悅

他人（ I: 10 ）。這種風氣，慢慢地迷惑

了信友們（ 3: 1 ），引他們離開了召叫他

們的天主，歸向另一福音（ 1 :6 ），因而

成為無知的人（ 3:1 3 ）。這叫聖保祿為

他們非常擔心（ 4: 10 ）。迦就是在這種

情況下寫成的。

3. 內容與分析

因此，在迦內，聖保祿先反覆強調

他是合法的真宗徒（格後 10-12 ），因為

他的召選出自天主和基督（ 1: 1 ’的－ 16 ﹔

2:8 ），並經教會權威認可的（ 2:7-9).

而他所宣講的福音也直接來自天主的散

示（ 1:11-12 ）﹔然後針對猶太主義闡明

人的成義，不來自梅瑟法律，而來自對

基督的信仰（ 2: 16 ﹔ 3 ﹔ 4 見羅卜8)

因為基督給了我們天主子女的自由，叫

我們不再受舊約法律的奴役（ 5:1-12 ）。
這是迦的內容。

至於迦的分析，學者各有不同。我

們按 Fitzmyer 分析如下：

A: 發端詞（ 1 ：卜的

B: 驚異與指責（ 1: 6-9) 

L 自我辯護

A: 他的福音來白天主（ 1:10-24) 

B: 他的福音得宗徒的認可（ 2:1-10)

c: 他的福音指正刻法的不是（ 2: 1 卜

14) 
n: 他的福音摘要（ 2:15-21)

II. 信仰與法律

A: f吉德使人成義（ 3:1-28)

B: 信仰解除法律的奴役（ 3:29-4:20) 

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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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引證舊約（ 4:21-31)

III. 基督的自由

A: 基督給了我們自由（ 5:1-12)

B: 真正的自由（ 5:13-6 10) 

結論： 6: 11 18 

4. 神學
談到神學思想，迦與羅在主題（迦

2: 16 三羅 3:28 ）、舉例（迦 3:6-18 ＝羅

4:1-25﹔迦 4:21-24 ＝羅 9:7-9 ）、語調

（迦 l :20 三羅 9: 1 ﹔迦 3:27 ＝羅 13: 14) 

和引證舊約（迦 3:6 ＝羅 4:3-9﹔迦 3:11

＝羅 1: 17﹔迦 3:12 ＝羅 10:5 ）各方面，

屢屢一樣。其實迦不外是羅的前身﹔它

的神學主題是：人成義，不是由於遵守

梅瑟法律，而只是由於對基督的信仰

(2:16) 

按照天主的計劃’梅瑟法律不外是

今世的（ 4:3 ），即暫時性的敢蒙師（ 3: 

24 ），為準備舊約子民期待信仰的出現

( 3:23 ），好使天主在未頒佈梅瑟法律以

前已給亞巴郎許下了的恩許（ 3:8 ），在
新約時代，藉著對基督耶穌的信仰，歸

於相信的人（ 3:22 ）。因此，梅瑟法律

的使命，是引人歸於基督，使人由信仰

而成義（ 3:24 ），因為義人因信德而生

活（ 3: 11) 

事實上，在梅瑟法律尚未頒佈以

前，亞巳郎信了天主，天主就以此算為

他的正義（ 3: 6﹔見創 15: 6 ）。不但如

此，而且天主更因他對他自己那堅定不

移的信心，自動向他恩許：「地上萬民

要因你的後裔蒙受祝福」（創 22: 18 ）。

因此，亞巴郎的成義，不是由於遵守梅

瑟法律（因為法律尚未頒佈），而是由

於亞巴郎對天主的信德。同樣，亞巴郎

的後育之所以蒙受祝福，分享巴亞郎所

得的正義一天主慈愛的救恩 也不

是由於遵守梅瑟法律，而是由於天主因

亞巴郎的信德而作出的恩許。從此，我

們才明白為什麼聖保祿說：「具有信德

的人，才是亞巴郎的子孫﹔那些具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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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的人，與有信德的亞巴郎同蒙祝福」

( 3:8,9﹔見 3:29﹔羅 9:6-8 ）。
可是，值得注意的是：這恩許是

「因你（亞巳郎）的後裔」而實踐的，而

這「後裔」就是基督（ 3:16 ），因為天

主的計劃是願意使亞巴郎所受的祝福，

在基督耶穌內普及於萬民（ 3:14 ）。因

此，預定的時期一滿，天主就派遣他的

聖子，生於女人，生於法律之下，為把
法律之下的人贖出來（ 4:4-5 ），使他們

脫離法律的咒罵（ 3:13 ），而獲得自由

( 5: 1 ），成為天主的子女，能稱天主為

父，因此不再是法律的奴才，而是天主

的子女，是恩許的承繼人（ 4:5-7) 
因此，新約的子民是由於聽信基督

的福音而領受天主聖神（ 3:2 ），由於對

基督的信仰而成為天主的子女（ 3:26 ）。

從此，割損與不割損（即遵守梅瑟法

律）都不算什麼：至耍的是具有以愛德

行事的信德（ 5:6 ），在基督內成個新受

造的人（ 6: 15﹔見羅 2:25-29 ），因為凡
領了洗歸於基督的，就是穿上了基督，

再沒有種族地位和性別的分野（ 3:27-

28﹔見羅 2﹔ 3 ）。信仰基督的人，既已

獲得了天主子女的自由，就不應再守梅

瑟法律，作法律的奴才（ 5: 1 ）﹔不然的

話，就是自願為法律所奴役（ 4:9 ），以

聖神開始，卻以肉身結束（ 3:3 ），自願

由恩寵上跌下來，與基督一再隔絕（ 5: 

4 ），使天主的恩寵失效，因為如果還

是賴著梅瑟法律才能成義，那麼，基督

就白白地死了（ 2:21 ）。因此，亞巴郎

的牌女哈加爾所生的兒子（依市瑪

耳），正好象徵作法律奴才的舊約于

民，而他的正妻撤辣所生的兒子（依撒

格），正好是獲得天主子女自由的新約

子民的預像（ 4: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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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1 重建節

Dedication, Encaenia 
見 1531 祝聖聖殿節。

1382 章寫的羊皮卷
Palimpsest, Palimpsestus 

這個名詞來自希臘文，意謂「重新

刮淨」。本來在羅馬帝國時就已有這種

習慣，並有不少的這種抄本傳流於世。

但是與聖經特別有關係的時代，卻是在

七至九世紀間的重抄本。亦就是當阿拉

伯人佔據埃及之後的前期，當時由於紙

張缺乏，只有將一些古老及不太重要的

羊皮抄卷來重新利用。

利用的方式是將羊皮浸入水中，以
海綿加以i刷洗，將墨水沖掉，曬乾後，

就成了可以重新利用的羊皮卷。現代的

學者以有化學成分的藥水，塗於這種皮

卷上，仍可使原來第一次的抄文反映出

來。但另有一種羊皮卷，因第一次抄寫

時所用的墨水，質地良好，不易以清水

沖洗，而需要以刀片或粗石刮磨。如

此，原先的抄文盡失，無法再使其反映

出來了。
這種重寫的羊皮卷手抄本，與聖經

有關者，有厄弗稜（ Ephrem ）有關新約

的手抄卷，或稱「于抄卷C」。第一次書

於第四世紀，第二次則書於 12 世

紀。另有一種被稱為敘利亞西乃關於福
音的抄卷，亦是重抄卷。在慕尼黑保存

的五書亦曾兩次被抄於同一羊皮卷上：

第一次是在第六世紀，第三次在 13 、
14 世紀間。

1381 - 1383 

1383 面﹝容藐l

Face, Facies 

雖然大家一看就知這個名詞是指人

的臉面而言，但它在聖經上亦多少有它

的演變及借意的說法，而成面前或跟前

之意（創 16:6：，出 34: 11 ）。為能更容易

及具體地略解天主的動作，多次將天主

人格化，而有「天主的面」的說法。加

音犯罪之後自知應躲避天主的面（創 4:

14) 

因「天主的面」或「天主聖容」的

不同表惰，而有不同的意義。上主要向

那些將子女獻與摩肋客邪神的人「板起

面來」（肋20:3 ）。聖詠的作者卻求天主

「顯示慈顏」（詠 80:4,8,20 ）。在以民中
有一種信念，就是人不能看見天主的

菌，若然，祇有死路一條（出 33 :20,23 ; 

依6:5 ）。人所能見者，祇是上主的威嚴

及光榮，故此人稱這種威嚴為「天主的

面」。盛「瑪納」的器血，及亞郎的棍

杖被放在「天主的面前」’即是放在聖

所之中（出 16:33 ）。司祭進入聖殿舉行

祭靶，或朝拜某一聖所，稱為出現在天

主的面前（申 I 0: 8﹔出 34:23﹔詠 86:

9 ），因為在這些地方有天主的威嚴及

光榮在顯示給人（比如以雲彩或火

柱）

人真正能見天主的面是來世的事

（格前 13:12,13 ），在現世的人祇可以找

尋天主的函，即天主的助佑（編上 16:

11 ﹔約 33:26﹔詠 24:6 ）。天主揭開自
己的面容，意即施恩施惠之意（詠 4:7;

31: 17 ）。誰看見了天主的面，而仍能保

存性命者，就是天主的密友，如雅各伯

（創立：30 ），梅瑟（出 33:11,20 ）。相

反地，幾時天主要試探某人，就將自己

的面遮掩起來（約 13:24：，依 5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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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4 面紗、頭巾

Veil, Velum 

雖然在聖經上指示面紗、頭巾、首

怕的名詞頗為豐富，很奇怪的是既未指
出它的型式，又未說明它的質料。不過

我們可以由聖經推定。以民的婦女並不

是時常戴面紗的，比如當黎貝加第一次

見到自己的未婚夫依撒格時，便遠遠的

戴上面紗（創24:65 ）。這與中國民間結

婚的習俗是大同小異的。相反的，塔瑪

爾戴上面紗的原因，卻是為使自己的公

公認不出她的廬山真面（創38: 14 ）。這

也就解釋了﹛可以雅各伯在新婚之夜，竟

未能識破自己陷入的大騙局，洞房的佳

人不是辣黑耳，而是肋阿（創 29:23-

26 ）。其他聖經提及面紗或首帕的地方

也為數不少（見盧 3:15﹔歌 4: 1-3 ; 5:7 ; 

6:7﹔依次泣，23 ﹔ 25:7 ﹔ 28:20 ﹔ 47:2﹔則
13: 18 ; 28: 13 等）。首帕雖然是女人的
用品，但梅瑟接見天主之後，卻以首帕

蒙住自己發光的臉，與上主交談時，才

將首帕取掉（出 34:33-35 ）。古代的亞

述及現今的阿拉伯婦女，都是十分重視

面紗的民族。

在新約中，聖保祿利用面紗的象徵

意義，謂猶太人因為在心理上蒙有「帕

子」’故不能接受耶穌完備的敢示（格

後3:12-18 ）。至於保祿強調格林多的女

教友們，在舉行公共禮儀的時候，應戴

上首帕，是否為全教會的女教徒有效，

學者們意見不一。可是絕大多數的女教

友自古至今，在聖堂中仍戴首帕。這可

能證明保祿時代的女教友亦然。不過格

林多的教友，卻曾自動地將首帕取消，

而當時的格林多城是聲名狼藉、腐化墮

落的地方。保祿不欲讓婦女們擅自自由

行事，怕她們妄用自由，而落入更壞的

歧途，故此勸勉並命令她們在集會時，

戴上首帕，這可能是宗徒原來的意思，

及在其書信上力加勸勉的主要動機（格

前 l 1: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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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意謂「山丘」’是屬本雅明

支派的一座城（蘇 18:24﹔編上 8:6) , 

亦是肋末城之一（蘇 21: 17 ; 編上 6:

45 ）。此城與臨近而又音近的基貝亞和

基貝紅有別。約納堂偷襲培肋舍特軍營

時，即經過米革瑪斯和革巴之間的隘口

（撒上14:5 ）。依撒意亞先知描述亞述軍

隊進攻耶京時，亦提及此地（依 10:28-

2 9 ）。猶大玉阿撒曾在此修築防禦工

事，加以鞏固（列上 15:22 ）。是以「從

革巴至到貝爾舍巴」（列下曰： 8 ），或

「由革巴至到黎孟」（匣 14: 10 ），成了猶

大南國由北至甫的邊疆。充軍巴比倫

後，猶太人在此組成了一個小小團體

（見厄上 2:26 ﹔ 厄下 7:30 ﹔ 1 1: 31 ; 12: 
29 ）。綜合以上所述，革巴即是現今的

傑巴 (Jeba ），位於耶京東北偏北九公

里處。

1386 革辣

Gerah Obolus 

希伯來文原意是「棵粒、微量、小

錢」’是一種希臘幣制，約為一個「達

瑪」的六份之一。在舊約上不少次提到

一個「協刻耳」等於二十個「革辣」（出

30: 13﹔肋 27:25﹔戶 3:47 ﹔ l 8: 16﹔則
45:12 ）：但是聖經上的幣制，其價值在

不同的時代，是有出入的，故此不可一

概而論。但可以確定的是「革辣」是聖

經幣制中，份量最小的一種錢幣或重

量。

見 l 195 度量衡、 1782 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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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7 革巴耳
Gebal 

城名及民族名，是反以民聯盟中的

一個民族（詠 83:8 ）。史家若瑟夫謂它

是阿瑪肋克及依杜默雅人的鄰邦。歐色
彼則謂此城應在巴力斯坦南方的培特辣

一帶。總之，學者對這個民族及其城市

所知者甚少。

革巴耳乃古城名（列上 5:32 ），希

臘人稱之為彼布羅斯。

見 886 彼布羅斯。

1388 革巴爾（河）
Chebar Chobar 

位於古巴比倫附近的一條小河，被

榜往巴比倫的以民即住在這河畔。就在

這河畔厄則克耳先知見了天主顯示給他

的異像（則 1: 13; 10:20,22 ）。按這河

是當時巴比倫附近許多運河之一，由幼

發拉的河引水，經過尼普爾（ Nippur) 

（今稱尼斐爾 Niffer ），在烏魯客

( Uruk ）附近又流入幼發拉的河，其用

途除灌溉外，且能行舟。即今日稱為革

巴黎（ Nar Kabari ）的小河。

1389 革德辣

Gederah Gedera 

城名，有「城牆」之意，是猶大支

派所分得的城市（蘇 15:36 ）。編上4:23

曾提及居住此城的百姓，大都是以陶工

手藝謀生。它的確切地點，學者們大都

同意就是現今拉特龍（ Latrun ）西南約

二公里地方的革狄辣（ H. Jedirah ）廢
址。拉特龍位於耶京之西偏北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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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0 革多爾
Gedor 

地名、人名（？），有「牆壁」之意。

聖經上以此為名的地方有下列數區：

(I) 屬猶大支派，是第四山區的城市

之一（蘇 15:58)

(2) 耶洛罕的出生地。他是約厄拉及

則巴狄雅之父，其二子是達味的

勇士（編上 12:8)

(3) 雖然聖經上說革多爾是耶勒得之
子，但學者大都同意此名與素哥

及回諾亞同為地名（編上4: 18 ）。

(4) 培奴耳之子名革多爾，此名大概

亦是一地名（編上 4:4)

(5) 撤烏耳的前輩革多爾，可能是指

地名而言（編上 8:31 ﹔ 9:37)

它們的確實位置很難斷定。

1391 革哈齊

Gehazi Giezi 

人名，意思是「神視之谷」或者「眼

睛突出的人」’是厄里雙先生日的僕人。
關於他的家世我們一無所知。他的第一

次出現是先知打發他去告訴熱心的叔能

婦女，她將懷孕生子（列下4:12-17 ）。

此事果然應驗。後來此子中暑死了，先

知再打發他去將自己的手杖放在孩子的

面上（列下4:18-31 ）。這個行為有什麼

意思？學者的意見各不相同：（ 1 ）是為

禁止人在先知到達之前將孩子埋葬﹔

(2 ）本來革哈齊應以先知的手杖來顯奇

蹟的，但因聖德不夠，故奇蹟未出現，

( 3 ）先知有意指示人，奇蹟祇有從天主

而來，邪術是不可靠的。後來，先知自

己前來復活了這孩子（列下4:32 37 ）。

革哈齊的再次出現是當納阿曼病愈

之後，欲將大量的財寶獻給厄里壁，但

遭拒絕﹔革哈齊卻暗中收下納阿曼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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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因而受罰，渾身生續（列下 5: 1-

27 ）。他的最後一次出現是在國王面前

陳述先知厄里要所行的種種奇蹟（列下

8: 1-6) 

1392 革瑪辣
Gemara 

見 2029 塔耳慕得。

1393 革摩士
Chemosh, Chamos 

神名，其意不詳，是摩阿布人敬奉

的主要神祇←可憎之物（列上 l 1: 

7,33﹔列下 23: 13﹔耶 48汀， 13 ），故此

摩阿布人有時亦被稱為「革摩士的人
民」（戶 21:29 ：，耶 48:46 ）。此神亦見於

默沙（ Mesa）碑文第十七行及模形文件

之上。在默沙碑文上，革摩士為軍旅之

首（耶48:13-15,46 ，見萬軍的上主），

在急難之際甚而竟然向它奉獻人祭（列

下 3:27 ，見人祭條），並由默沙碑文上
可以推知（第十一、十三、十六、十七

行），摩阿布人在作戰時，對它遵守

「毀滅律」’將戰敗的城市及財物完全

破壞，人民全部殺戮，以示對神之敬

意。此神之敬禮可能亦流傳於以民之間

（列上 l l汀，刃，列下 23: 13 ）。

1394 革爾雄
Gershom, Gersom 

(!) 亞郎後代中丕乃哈斯所生的子孫
之一。當阿塔薛西斯二世釋放以

民時，他同厄斯德拉一齊由充軍

地歸來，帶來大批禮品獻與耶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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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厄上 8: 1-2,31) 

(2) 肋末之長子（出 6: 16﹔戶 3: 17 ：，編

上 6: 1 ﹔ 23:6 ），在雅各伯同全家

赴埃及前他已出生（創 46: 11 ）。

他生有二子：里貝尼及史米（出6:

17﹔戶 3: 18﹔編上 6:17,20 ）。里

貝尼有時亦被稱為拉當（編上 23:

7 ﹔ 26:21 ）。革爾雄之後代同刻哈

特及默辣黎之後代，是為組成肋

未支派的三大家族（編上 6: 1 ）。

1395 革爾熊
Ge「shon, Gerson 

梅瑟的長子，由漆頗辣所生，出生

於米德楊地，名字的意義按梅瑟自己的

解釋是：「我在外方作了旅客」（出2:22 ﹔
18:3 ）。關於這位革爾熊的事蹟，聖經

上的記載甚為有限，祇知他是約納堂的

祖先，而約納堂和他的子孫直至充軍時

代在丹支派的史羅地方，任敬奉米加所

製神像的司祭（民 18:30 ）。充軍期後，

革爾熊的後代同亞郎的後代，當任肋未

職務，其中最著者要算主管寶庫的叔巴

耳（編上 23: 15 16; 26:24) 

1396 革辣爾
Gerar Gerara 

城名及谷名。有「陶器水罐」之

意。

(!) 巴力斯坦的古城，位於接連埃及

的邊界上，在迦薩附近（創 1 0: 

1 9 ），位於卡德士及叔爾城之
間，（創20:1-2 ）。亞巴郎及依擻

格都曾先後來此地居住過（創 26:

1,6,8, 17 ,20,26 ）。當以民進入聖
地峙，曾將它的國王在河西戰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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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 12: 13 ）。在西默盎的族譜

上，亦曾提到這個名字（編上 4:

39 ）。猶大王阿撒追趕則辣黑人

曾經抵達此地，並f占領了它附近

不少的地區，獲得大批戰利品

（編下 14: 12- 14 ）。默德巴

( Medeba ）地圖上，有它的名字，

歐色彼的地名錄（ Onomasticon) 

亦提到了它。但是它正確的位
置，至今仍是一個未能解決的問

題，雖然大家都認可它應在聖地

南方的乃革布地方。

(2) 一個谷名。在谷中當依撒格南下
革辣爾的途中曾經駐紮居留（創

26: 17 ），大概也在這襄掘了水井

（創 26: 19 ）。史家若瑟夫謂它在

革辣爾附近，但是因為革辣爾的

位置仍未能決定，故此革辣爾谷

的確切位置，亦是懸案。

1397 革辣撒

Gerasa 

約但河東「十城區」之一的希臘文

化城市，其所佔之位置非常適中，土地

肥訣，又有不少水泉，距南方的雅波克

河約十公里，西方的約但河有三十公

里。雖然按傳說它的建築是亞歷山大的

工程，但實際上似乎要晚些，約在安提

約古第四厄丕法乃的時代。其後龐培建

立敘利亞行省時，將之劃入羅馬行省版

圖之內。它的黃金時代始自公元第一世

紀，延續至第二第三世紀，是為約但河

東最重要的城市。在此處的考古研究工

作由英美兩國的學者擔任（ University

of Yale 1928-1930, British School for 

Archaeology with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 1930-1931) 
馬爾谷及路加在福音上提到耶穌過

海，「來到了革辣撒人的地方」（谷5: 1; 

1397 1399 

路8:26,37 ），並在這里治好了一個附魔

的人。在相對的敘述中瑪竇說：「耶穌

來到對岸加達辣人的地方」（瑪8:28 ）。

那麼所說的革辣撤或革達辣地方，與這

裡所提的革辣撤城是否有關？拉岡熱

謂：谷及路所說的革辣撒人，是指苛爾

息、雅 Corsia （現在的谷爾息 Kursi ）地

方人而言。故與革辣撒之城民無關。

1398 革辣撒地區
Count「y of the Gerasenes, 
Gergesa 

雖然谷5: 1 及路8:26,37提到革辣撒

地方的人，但這與普通所說的希臘文化

城革辣撒無關，因為後者距離加里肋亞

湖太遠，故與聖經上所說的「過海往對

岸的．．．．．．」的語氣不合。瑪寶稱之為加

達辣城（~馬 8:28 ）。它是一座位於加里

肋亞湖對岸的一座古城，它亦不可能是

耶穌顯聖蹟的地方，因為它距加湖有十

公里之遙，而何以又稱之謂革辣撒城

呢？這大概是出自奧利振（ Origen ）誤

信當地人的傳說而然，實際上它是指苛

爾息雅（ Corsia ）地方而言，即現今之谷

爾息村莊。

見 1397 革辣撤。

1399 革黎特

Wadi Cherith Carith Torrens 

約但河東的一條小河。厄里亞先知

曾受命於天主，藏身此小河畔，飲此河

之水，食烏鴉送來的飯食而度生，直至

小河中的水乾酒為止（列上 17:1-7)

它的考古辨認雖仍無定論，但亞貝耳神

父以為它就是現在的雅彼斯谷（ Wadi

Yabis ）之說，似更為有理，因為此處之

779 



1400 1402 

地形顏合乎聖經上的描述。此小河在貝

特商（ Bethsan ）南十二公里處，注入約

但河。

1400 革黎斤

Gerizim, Garizim 

巳力斯坦中部的高山之一（八百八

十二公尺），在厄巴耳山的南邊，中間

只一峽之隔。有大道通過，山峽的東出

口處，即古時的重鎮舍根。舍根已被現

在的納布路斯鎮（ Nablus）取而代之。

此山多岩石，幾無值物生長。在這裡曾

舉行過隆重的宗教儀式。當以民佔領聖

地之後，天主命六個支派站在革黎斤山

上宣讀上主的祝福，另外六個支派則在

對面的厄巴耳山上宣讀上主的咒罵，以

使以民有所警惕，而遵守上主的法律

（申 11 :29 ﹔ 27:12-13﹔蘇 8:33-35 ）。基

德紅的兒子約堂亦曾在革黎斤山上宣講

寓言（民9:7 ）。以民充軍歸來之後，撒

瑪黎雅人在此山頂上修蓋聖殿，視之為

聖山。

此殿在公元前 128 年被猶太領袖

若望依爾卡諾所破壞，但撒瑪黎雅人

仍繼續每年在這座山上慶祝他們的逾

越節，直至今日。撒瑪黎雅婦人在雅

各伯井邊同耶穌談話時，就曾提出革

黎斤山是應敬禮天主的地方（若4:20-

21) 

公元第五世紀末葉，羅馬皇帝則

農（ Zenon) ( 430 491 ），於此山上修
建一座八角形的聖堂 天主之母

堂，其地基已被考古學者先後於

1886 、 1927 、 1928 年挖掘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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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1 革魯布

Cherub 

「複數為革魯、賓」﹒見下革魯、賓

條。

1402 革魯賓﹝革魯布l
Cherubim [Cherub] 

此名，希伯來文原無，是借用於阿

加得文，來自「卡辣布」’意即「祈鑄

者」’亦指代替人們祈禱的三等神明而

言。在美索不達米亞「革魯、賓」被置於

神廟入口處，’作為神廟的保護者，（猶

如中國廠門旁邊的哼哈二將），且有男

女兩性之分。最初原有人的形狀，但漸

漸使之非人或超人化，而有猛獸之身，

飛鳥之翅及人頭。「革魯賓」在亞述、

巴比倫及埃及帝國的文化區域中，為考

古學家發現的很多，使我們對聖經上的

「革魯賓」更容易清楚了解。

聖經上的「革魯賓」：聖經上雖然

多次提及「革魯賓」，但對他們的性格
來歷很少講述，惟有在則 l ﹔ 1 O 兩章
上，對他們有較詳細的報告。他們是有

生命的神體，他們的職務是環繞上主光

榮的寶座。將則的描述與默 4:6-8 比

較，可以斷定默的四個動物就是「革魯

賓」。除此之外，在創3:24有「革魯賓J

「防守到生命樹去的路」（亦見則 2 8: 

14, 16 ）。在宗教的禮儀上，「革魯賓」

的兩個態像被置於約櫃之上，翅膀下

垂，作保護約櫃狀﹔二像之面相對表示

敬禮。在這二「革魯賓」所處的約櫃

上，上主與以民往來顯示己意（出 25:

18,20-22 ﹔ 37:8-9﹔戶7:89﹔列上8:6-8:

編上 28: 18：，編下去7 ），並指示天主親

在以民之間，故此有「坐於「革魯、賓」之

上的上主」的說法（撒上 4:4﹔撒下 6:2

列下﹔ 19: 15﹔依 37: 16﹔詠 80:2 ﹔ 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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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上 13:6 ）。撤羅滿大闊的至聖所中，

亦有與此相似的兩個高大態像，以橄欖

木刻成，外貼黃金（列上6:23-28﹔編下

3: 10 13) 

其次在聖所及聖殿的帳慢及門簾

上，亦都有「革魯賓」的刺繡像（出 26:

1,31; 36:8,35﹔編下 3: 14 ）﹔在聖殿的

大門上，則有他們的雕刻像以作裝飾

（列上6:29,32﹔則41: 18 ）。至論至聖所

中約櫃的「革魯賓」（出 25:18-20﹔ 37:
2-9 ），近代學者們大都謂是後來的「司

祭卷」加添上去的，因為在曠野中的聖

所中，由於環境的關係，一定不會有

「革魯賓 J 的裝置﹔但是因為後來的撒

羅滿聖殿中，有他們的態像，刺繡及門

像存在，故此再祭們將他們的來源追溯

到梅瑟時代，以增加他們存在的價值及

歷史源流。

由上述我們可以知道「革魯賓」與

上主有密切的關係，他們常陪同天主發

顯，或在天主所在的地方侍候。

若將聖經上的「革魯賓」與其他民

族的「革魯賓」比較，則有下列的不同

點：（ 1 ）聖經上的「革魯賓」不是神，

向來不接受以民的朝拜頂禮﹔（ 2 ）沒有

性的區別﹔（ 3 ）亦並不是專門為人類代

禱的二等神明。按天主教及猶太主義傳

統的信念，他們是天主所造的天使中的

一種。

1403 革叔爾
Geshur, Gessur 

聖經上的兩地區名，及民族名：

(I) 革叔爾位於赫爾孟之南，在加里
肋亞海同巴商之間，與河東默納

協的半個支派為界（申 3: 14﹔蘇

12:5 ﹔ 13:11,13 ）。聖經在論及猶

大支派的子孫，曾間接提到了它

（編上 2:23 ）。達味可能基於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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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由，娶革叔爾人國王塔耳買

的女兒瑪阿加為妻（撒下 3:3)

而生了阿貝沙隆。阿貝沙隆在謀

殺其兄阿默農之後，為避免懲罰
曾逃至他外祖父塔耳買王家中暫

住（撒下 13:37 ﹔ 15:8 ）。
(2) 革叔爾位於培肋舍特五城的南

方，乃革布 Negeb 地方（蘇 13:
3 ）。達味曾自漆刻拉格出征革叔

爾人，及其他一些敵視民族（撒

上27:8 ）。可能後來西默盎支派為

了向外拓展勢力及解決人口膨脹

問題，聯同猶大支派將革叔爾人

同阿瑪肋克人盡行消滅（編上4

39-43) 

1404 革則爾

Gezer Gazara 

城名，有「禁地」或「關閉地」之

意，是客納罕的古老城市之一，是當時

埃及至北方地區的交通重鎮，故亦是軍

事要地。公元前 1500 年左右，被埃及

佔領。以民進入聖地時，曾將革則爾城

的國王昂蘭打敗（蘇 10:33 ﹔ 12: 12) 

雖然名義上被劃了給厄弗辣因支派（蘇

16汀， 10﹔民 1 :29﹔編上 7:28 ），但實際

上以民向來未能將革則爾人自城內逐

出，只有在撤羅滿時代，因娶埃及法郎

的公主為妻，以革則爾城作嫁盒，才正

式屬於以民。撒羅滿在此城大修防禦工

事（列主 9: 17 ）。公元前 734 年，革則

爾被亞述王提革拉特丕肋色爾第三所攻

陷，有卡拉黑城（ Kalah ）的壁刻為證。

蘇 21:21 及編上 6:52 指此城是肋末人的

司祭城。在瑪加伯兄弟時代，此城是巴

基德將軍的堡壘城，曾數次被瑪加伯所

攻克（加上 4: 1 5 ; 9: 52 ; 14:7 ; l 6: 
1,19,21) 

考古學者曾在 1902 至 1934 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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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後在此城挖掘，雖然因現有之建築物

阻擾他們的工作，但仍獲得了許多寶貴

的資料：客納罕的古廟一座，皇家墳

場，地下水道一條，長六十七公尺，深

二十九公尺，及一些文件：其中有農作

日曆’以模形文字寫成。還有一些古代

居民的洞穴，以及公元前 2000 年左右

的城牆一段。

見 2428 曆法。

1405 革則爾曆
Calenda 「 from Geze「，
Calendarium Gezer 

見 2428 曆法。

1406 革勒提人
Cherethites, Cerethaei 

是一民族，來自克里特島，故此

有人以為革勒提人即「克里特人」之
意。他們進入聖地後，居於培肋舍特之

南方。學者們大都以為他們屬於培肋舍

特種族。有一些革勒提及培勒提人是達

味的衛兵（撒下 8: 18; 15 ：悶， 20:7﹔列

上 l ：兒，44﹔編上 18:17 ），或其他國王

的護衛（列下 l 1: 19) 

1407 革達里雅
Gedaliah, Godolias 

九畫

(3) 一位司祭，在厄斯德拉時休去了

所娶的外方婦女（厄上 10: 18 ）。
(4) 帕市胡爾的兒子，他和他的同黨

想謀害耶肋米亞（耶 38: 1) 

(5) 最著名的是沙番的孫子，阿希甘

的兒子革達里雅。他在耶京陷落

之後，被巴比倫衛隊長立為猶太

遺民的首長。他選擇了撤慕爾民

長兼先知的故鄉，米茲帕為他的

居所。他對人民慈愛而公正，任

職祇有兩、三個月。阿孟君王巴

里斯因為討厭猶太人，遂挑唆猶

大王室的後裔依市瑪耳去暗殺

他。革達里雅雖明知依市瑪耳有

消滅他的計劃，但仍禁止他的屬

下去害死他﹔也許革氏希望以自

己的仁愛來感化敵人。不幸，他

和他的同伴以及同他在一起的巴

比倫職員都被殺害。剩下的猶太

人恐怕巴比倫軍隊的報復，遂逼

迫耶肋米亞同他們一起逃往埃及

去了。見耶 40 ﹔ 42 ; 列下 25:
22,26 。

雖然有些猶太經師批評革達里雅

為人太過忠厚，未能照顧朋友的

安全﹔可是老百姓從充軍時起，

對他懷有欽敬和愛慕之心，因

此，為紀念他的被害，定了每年

七月三日舉行齋戒（匣 7: 5; 8: 
19 ）。革達里雅實可當之無愧，

因為他具有乃赫米雅的義氣和猶

大瑪加伯的勇氣，心地正宜，且

常以君子的胸懷寬待小人。

意謂「上主為大」，或「上主偉 1408 革瑪黎雅
大」。在聖經上名叫革達里雅的有五 Gemariah, Gamarias 
位。

(1) 耶杜通的子孫革氏，他是肋末人 耶肋米亞書中所提的兩個人的名

兼歌詠員（編上 25汀，9 ）。 字，意謂「天主完成了 J ' 

(2) 索福尼亞先知的祖父（眾 l : I ）。 (1) 希則克雅的兒子。漆德克雅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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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派他同厄拉撒前往巴比倫進見

拿步高玉。耶肋米亞乘機請他們

帶去給充軍於巴比倫同胞的慰問

信件（耶 29:3)

(2) 沙番書記之子，約雅金國玉的心

腹，曾向國王告發巳路克，因為

他當眾誦讀了耶肋米亞的預言。

其後，又企圖阻止國王焚燒先知

的預言冊卷未果（耶36: 12,13,15 ）。

1409 革乃撒勘﹝基乃勒特l
Genesaret Genesareth 
﹝ Kinne 「eth, Cenereth] 

1 .湖名
加里肋亞湖的古名是基乃勒特（戶

34: 1 l ﹔蘇 12:3 ﹔ 13 :27 ）。它的這一希

伯來文名字有人以為是來自與湖之形狀

相似的樂器「結他」（ Guitar ）一詞

“Kinnor”。在新約中，則多稱之為加里

肋亞（~馬 4:18; 15:29 ：，若 6: 1 ）提庇黎

雅（若6: 1; 21: 1 ）或革乃撒勒湖或海（路

5: 1 ）。這是由約但河所造成的第二個大

湖，在第一個湖默龍之南約十八公里，

全湖長由南至北約二十一公里，由東至

西有十一公里，佔平方面積一百七十公

里，水深遠四十五公尺，為一美麗的淡

水湖，盛產多種魚類，其肉精美可食，

為該湖之特產，亦是該湖附近百姓的維

生之道一一捕魚。加里肋亞湖普通是風

平浪靜，但可能忽然狂風大作，半小時

內完全改觀，浪可高達兩公尺，能危及

漁夫生命。

在耶穌時代，湖之四周盛產葡萄及

橄欖’其景色遠較現在為美，雖然近二

十年來，經過以色列人的努力修建已改
觀不少。加里肋亞海及其四周曾是耶穌

傳教救人的主要區域。在此有過不少記

念價值的事蹟出現，比如召收首批門徒

（瑪4:18,21 ），捕魚奇蹟（路5:4-11) ' 

1409 1410 

平息風浪（瑪8:23 27 ），夜半步行海上

（瑪 14:22-33 ），增餅奇蹟（若 6 ），復

活後在此海邊，委托羊群給伯多祿（若

21) 

2. 地名
即革乃撒勒地區，其中有同名之古

城一座，現已不復存在。它的位置是現

在的明雅H el Minyah 廢址，在提庇黎

雅城之北約十一公里處。古代人稱湖西

北角上的一塊平原為革乃撒勒平原。史

家若瑟夫對此區的豐盛產品曾大事讚

賞。耶穌增餅後，同宗徒們乘船過海所

到之處，就是這裡（瑪 14:34; 谷 6:

53 ）。加里肋亞湖亦因此平原而得名為

革乃撤勒湖（路 5: 1) 

1410 革責罵尼

Gethsemani 

由兩個不同的希伯來名詞組合而成

「榨壓機」、「油」’故有「榨油機」之

意。聖經上稱它是一個莊國（瑪 26:36 ﹔

谷 14:32 ）、或圈子（若 18: 1 ），由此我

們可以推想而知它是一座簡陋的莊圍住

宅，用為臨時操作居住之用，周圍有牆

以防盜賊，其主要的工作便是收集這個

莊園中的橄欖’就地榨油，可能也閱有

臨時賣橄欖或橄欖油的小店鋪。它位於

克德龍漠之對面橄欖山腳下，是一座美

麗的莊園。它可能是耶穌某位門徒的私

產，故此耶穌和他的門徒能以自由出入
（路口：39：，若 18:2 ）。

耶穌在受難前夕，和宗徒們吃過逾

越節晚餐後，出來向晚餐廳東北的革責

瑪尼進發（瑪 26:36﹔谷 14:26﹔路 22:

39 ）。約有一公里半之遙，在穿過聖廠

廣場之後，就可沿石級而下，過克德龍

溪，就是革責瑪尼莊圈。或繞聖殿南面

及東面的城牆而下，亦可達到這莊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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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達莊圈，耶穌先將八位門徒留在該處

的一個山洞中，自己同三位曾在大博爾

山上作見證的門徒一一伯多祿、若望、

雅各伯 稍為離開。進入圈中，自己

更稍離三位門徒有拋石之遠（路 22:

41 ），開始了他的山圈祈禱。第三次祈

禱後，同三位門徒去與另八位會合，就

在那一剎那，在山洞之側時，逮捕耶穌

的人群到了，耶穌上前，自願落入敵

手。

1. 革責瑪尼之苦難大殿
耶穌最後一次祈禱被捕的地方，自

古以來被教友們視為聖地，是朝聖的去

處。自第四世紀，亦就是在教難過後不

久，就有許多朝聖者的文件為此作證。

385年已建立了「一座美麗的小聖堂」’

且稱之為「革責瑪尼」 G 此殿於 614 年

毀於波斯人之手。十二世紀東征的十字

軍於原處修蓋了一座更大的聖殿。十四

世紀中葉，此第三座大殿已不復存在，

至數個世紀之後，才再由方濟會士，幾

經艱辛及數次被迫停工之後，終於1924
年，在原來的地基之上，建立了目前的

這座富麗堂皇的大殿，供人瞻仰朝拜。

2. 山洞

就是上邊所說的八位門徒留待耶穌

的山洞。 1956 年，由多年來主管全革

責瑪尼區的方濟會士挖掘考察，發現此

洞，全長有十七公尺，寬九公尺，高三

點五公尺，地下有原來聖堂的鎮蔽地板

數處，有古墓，最主要的是發現有榨油

機及水井，這一切都在在證實革責瑪尼

名字的由來。

3. 古橄欖樹

在苦難大殿及山洞中間的一片園

地，為方濟會士於 1666 年買下，內有

八株古橄欖樹，按科學家的考究，至少

樹根的屬耶穌時代的植物，故被珍貴地

照顧保存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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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 革多爾老默爾
Chedorlaomer Chodorfahomor 

厄藍玉，曾同其盟軍，進侵約但河

東地區，佔領王城，並將羅特俘揍，但

被亞巴郎急起直追，以救羅特，有他的

盟友及許多僕人作助手，追至聖地北方
的丹，終在大馬士革，將革多爾老默爾

打敗，人贓並獲（創 14 ）。

革多爾老默爾，意謂「拉加瑪爾神

的僕人」’是在厄藍年鑑上一位不知名

的國王﹔但這並不是說根本沒有此人的

存在。因為遠在公元前 2000 年時，厄

藍是數個小國王的總稱，很可能革多爾

老默爾就是這些王國之一的國主，再說

這一時代的年鑑空缺很多，故此沒有提

到他的名字，或者文件已失，亦不足為

奇。不過學者們大都同意，厄藍人之猖

敏應在為爾第三主朝的衰敗時期，亦即

是在公元前十九世紀，此時也是亞巴郎

自烏爾遷居巴力斯坦的時代。

1412 音樂、樂器﹝號角l
Music, Musica; Musical 
instruments, lnstrumenta 
musica/ia [Horn, Cornu] 

關於聖經上的音樂及樂器問題，曾

有過一個很長的時期，在臆想揣度，因

為一來由於聖經上關於音樂的記載太不

詳細，二來考古學仍未大放光明。但自

近代的聖經考古及人文學昌盛以來，我

們對於這個問題也漸次獲得更清楚的認

識。考古學家除了在巴比倫、埃及、希

臘等地，掘出了很古老的樂器之外，即

在聖地及其鄰近的敘利亞及黎巴嫩，也

發現了近達二百八十種有關音樂的文件

或物證，其中至少有一百三十件竟是相

當完整的樂器，而這種發現仍在與日俱

增。它們可說包括了整個以民的歷史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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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即自公元前十九世紀至公元二世

紀，這實在是考古學上的絕大貢獻。

至於古代以民音樂的性質及構造，

我們也有了較為真切的認識，這格外要

歸功於那些人文歷史學家。他們以現今

聖地及其鄰區猶存的半開化的民族為對

象，研究他們的風土民謠民歌後，再與

聖經上的詩歌對照，多少能窺見聖經音

樂的真諦。因為這些古老弱小的民族或

村落，長久以來過著幾乎與文明世界隔

絕的生活，保守祖傳的性格特強，故能

將十分古老的音樂歌謠流傳至今，直接

或間接地幫助了我們對聖經音樂的認

識。其次在天主教中古傳的額俄略古典

宗教音樂，也是為研究聖經音樂不可或

缺的工具，因為二者之間有著密切的因

果關係。

1. 聖經上的樂器

聖經在很古老的時代己大略地將音

樂分成兩種，即絃樂及管樂：猶巴耳

「是所有彈琴吹簫者的始祖」（創 4:

21 ），而「猶巴耳」一名又是指「號角
或喇叭聲音」而言，故此號角、琴、簫

三種樂器，便成了聖經上的三種基本樂

器。在後期的以民歷史上也針對這三種

樂器劃分出三種不同階段的人：（ 1 ) 

專吹號角喇叭的可祭：（ 2 ）在聖殿中

專職彈奏琴瑟的音樂家或肋末人﹔（ 3)

在聖殿中吹笛簫伴奏的平民。在這三種

樂器之外，又應加上伴奏的鼓、鈴、饒

鈑等敲擊樂器。

這些樂器中最主要的則是琴瑟，因

為它們是伴奏詩歌祝詞的法定樂器，故

亦名為宗教禮儀樂器。現在我們分述如

下：

1.1 號角

號角聲在以民的歷史上，佔有極重

要的地位：天主顯現在西乃山上時的

「角聲」（出 19: 19 ），耶里哥城倒塌時的

「羊角號」聲（蘇6:2-20 ），基德紅與敵

人作戰時的「號角聲」（民 7: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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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櫃遊行時的「號角聲」（撒下6: 15﹔編

上15:28 ）。基於上述諸歷史事蹟’學者

們斷定，以民之特別重視號角聲，並不

是因為它音調的優美，而是由於它聲響

的魔力及惑力。而這種魔力的來源，與

亞巴郎祭子時，神秘地出現在面前的一

隻公綿羊有密切的關係’它的兩隻

「角」纏在灌木中（創 22: 13 ）。這既然

是與宗教、祭獻及盟約直接有關的一段

記載，因此，羊角號的聲音，無形中提

醒以民天主的顯現及照顧，這種信念流

傳至今。除了號角之外，喇叭也很早用

於以民間（戶 10:1 IO ）。這大概是來自

埃及的銀喇叭，它在後期的君王時代，

尤其用為傳報大節盛典的舉行（編上15:

28﹔編下去 12, 13 ）。但是它的用途未能

長久，相反地那簡單神秘的羊角號，卻

經久沿用至今，作為新年及贖罪節日的

傳報工具，竟成了以民古代樂樣的唯一

遺產。

1.2 絃樂器

（見「琴」條）

1.3 管樂器

這是一般平民最通用及歷史最悠久

的樂器，可說是各民族都有，普通以蘆

葦或竹管製成，有筒、簫之分，可惜因

為它不是法定的禮儀樂器，故聖經上對

它的記述略而不詳。幸近代考古學且

明，使我們確知它在遊牧的以民時代即

已出現，並且還有以骨或陶土製成的笛

簫，且形式各異，控制音調的小洞口的

多寡也不同，另外還有單管及複管的區

別。

2 音樂的重要性

音樂在以民的社會及宗教生活上，

佔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諸凡一切讚頌上

主（出的：20﹔撒下6:5 ），慶祝勝利（民

11 :34﹔撒上 18:6,7 ），新王登極（列上

I ：沛，40 ），歡樂豐收（民 21 :21 ），以

及集會坐席的機會上（創 31 :27﹔約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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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訓 2:8：，德 32:7,8 ﹔ 49:2﹔依 5: 12; 

耶 25:10; 31:4﹔路 15:25 ），無不以歌

唱奏樂來表示心中的歡樂。舉辦喪事

時，則多以笛簫來表達心中的悲哀（耶

48:36﹔瑪 9:23）。妓女也多以彈唱來逗

引客人（依 23:16 ），並有專職歌唱的

「伶人和歌女」（撒下 19:36﹔訓 2:8 ﹔ 12:
4﹔瑪9:23 ）。至於男女歌詠隊的存在，

則清楚見於厄上 2：“﹔厄下 7:67 ° 

音樂之用於宗教，在梅瑟法律上沒

有明文的規定，但在達味時代已有了清

確的指示（編上 15: 16﹔編下29:25 ﹔ 35:

15 ）。在迎接約櫃（騙上 15:19-21 ）及

聖殿落成大典上，都有音樂隊的出現

（編下5: 12 ）。其次在晨祭晚祭（編上23:

30﹔德 50:20 ），安息日及贖罪祭日上

（編上 23:31 ﹔編下 29:25:28 ）也都有肋

末人的樂隊參加，以示隆重。此種祭典

音樂會一度中衰，後有希則克雅（編下

29: 25 ）及約史雅玉的重整（編下 35:

15 ）﹔充軍後且有聖殿歌詠團領受傳祿

的規定（厄下 l 1 :23) 
新約上關於奏樂及歌唱的記載是很

少的（路 15:25 ），大致上仍在沿用舊約

時代的樂器及樂典。

見 95 六藝。

1413 風

Wind Ventus 

古代的以民不祇是粗枝大葉地分辨

出來東、西、南、北的風向，而更細微

地認識出微風，不日風，強風，暴風之別

（舍的：8，約 1: 19﹔詠78:26 ﹔ 歌2:17 ﹔ 耶

49:36 ：，則 37:9﹔默 7: 1 等）。既然一切
大自然界的力量都是由天主而來，為天

主所支配，故此以民頗富詩意的將風稱

之謂上主口中或鼻中的「！墟氣」（亞4: 13 ; 

出 15:8﹔約 15:30 ﹔ 28:25﹔列上 18: I 2 ; 

列下 2:16：瑪 8:26-27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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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在巴力斯坦地區，夏季的

風多為西北的乾燥風，而在冬季則多吹

潮濕的西部海洋風（列上 18:44,45﹔路

口：54 ）。在其他的兩個季節中，則又以

曠野吹來的東風為主，大部份的植物多

被它吹乾而枯死，是不宜於農作物的

（創 41 :6,23-27﹔出 14:21 ﹔則 17:7-10 ﹔

19:10-12 等）。由北極而來的帶有大量

雨份及寒霜的刺骨之風，則較為少見

（約 37:9﹔矮 25:23﹔德的：20 ）﹔由南

方而來的使人窒息的熱風，亦甚鮮見

（約 37: 17﹔路口：55)

強力的暴風是人人所懼怕的，無怪

乎聖經的作者，以它來作為上主震怒報
復的象徵（約 17:21 ﹔依27:8 ），並描寫

到主管觀察風向者的閒情（訓 i 1 :4) 

狂風的任性飄搖（約30:22 ），以及它轉

眼即逝的不定性（耶 5: 13﹔約 15:2 ﹔ 16:

3 等）

1414 飛鳥﹝鷺鷥﹞
Birds, Aves [Cormorant, 
Charadrios] 

聖經記載天主在第五天造了空中的

飛鳥（創 l : 20 21 ），是為有生動物之
始。而聖地的飛鳥自古至今非常之多。

以民對鳥類生活之觀察亦非常之清晰，

知季候鳥類來去之期（耶 8:7 ），鷹類養

育幼雛之智（申 32: 11 ），離巢雀鳥之可

憐（葳27:8 ）﹔小鳥之膽怯（依 10:14),

鳴吟於枝葉叢生處（詠 104: 12 ），擇適

宜之所而宿（詠 104: 17 ），其飛翔之態

（出 19:4﹔申 32:11-12 ），悅耳之歌（書︱︱

12:4 ），無不為以民所盡知。約伯傳作

者的「飛鳥讚」’更是美妙絕倫。他詳

細描述駝鳥的生活習價（約39:13-18)·

鷹的智慧（ 39:29 ），兀鷹的宿處，及其

如何教幼雛吭吸戰場上傷亡者的血液

( 39:27-30 ）。其次達味聖詠上，以鳥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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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題材的地方亦頗多，他亦是一位大自

然的愛好者。且遠在申書時代即有保護

雀鳥之法令（申 22:6-7 ）。梅瑟是以民

的立法者，為了人民的衛生健康，將鳥

類分為潔與不潔，即可食與不可食者，

為此將不潔烏鱉詳細列出（肋11:13-19 ﹔

申 14:11-20 ）。梅瑟對鳥類潔與不潔之

分，以何種特徵作標準，不得而知。學

者們大都相信：梅瑟以鳥之本性有劫掠

捕奪其他生物為食與否，作為標準﹔或

者食其肉合乎衛生與否為依據﹔其次很

可能也有宗教的成份在內，蓋埃及有對

一些走獸、家畜及鳥類崇拜的習俗，可

能梅瑟為避免這種弊端，而將鳥類分成

潔與不潔。今為讀者方便起見，將聖經

上的鳥類列表於後，至於各鳥的講解，

請參閱本辭典相關鳥類條。

聖經中的鳥類一覽表：

(1）驚肋 l 1: 13 

(2）鷹、兀鷹肋l 1:13﹔申 14:12﹔約

39:27 。

(3）蒼鷹肋 l I: 16；申 14: 15 。

(4）堡肋 11: 14﹔申 14: 13 。

(5）小梟取 14: 16 ° 

(6）白鷺肋 11: 18；申 14: 16 ° 

(7）鴿子詠68: 14﹔創 8:8-9 。

(8）烏鴉巴6:53 ﹔肋 l I: I k 申 l 4: 

14 。

(9）海鷗肋 11: 16﹔申 14:15 。

(IO）雄雞約38:36﹔鐵30:31 ﹔瑪26:

(11 ）雁

(12）鷗鳴

(13）鷗梟

(14）為堡

(15）鵰

( 16）夜鷹

(17）鳴

(18）孔雀

(19）塘館

(20）鵰搗

(21 ）蝙蝠

24,74,75 。

耶 8:7 。

依 13:21 ° 

肋 l I: 17﹔申 14: 16 。

申 14: 13 。

申 14: 13 。

肋 l I: 16﹔申 14: 15 。

肋 l I: 13﹔申 14:12 。

列上 10:22﹔編下 9:21 ° 

肋 l 1: 18﹔申 14: 17 ° 

撒上 26:20﹔耶 17: 11 ° 

肋 l I: I 9﹔申 14: 18 。

(22）白驚肋 l I: 18 。

(23）鶴鳴出 16: 13 。

(24）燕子詠84:4 。

(25）鸝鷺肋 l I: 17﹔申 14: 17 。

1415 

(26）駝鳥肋l 1:16：，申 14:15﹔約39:13 。

(27）斑鳩創 15:9﹔肋 I: 14 。

(28）戴勝肋 l I: 19﹔申 14: 18 。

(29）肥禽（鵝？） 列上 5:3 。

(30）禿驚申 14: 12 。

(31）鸝肋 l 1: 19﹔申 14：悶。

1415 食物﹝食糧l
Food, Cibus 

在舊約中，為指示「食物」有四種

不同的字，比如「佇獵」的意義，原是

逮捕動物的操作，但亦指「獵物」’後

來在聖經上竟演變成「食物」之意（希

伯來文「則達」 Zedah ）。由此可見以民

在不同的時代，利用了不同的食物。大

致說來，在史前時代，猶如其他一切地

中海以東的民族，以符獵為主。在樂園

中，天主指示人的食物以植物為主糧，

而不是肉食（創2:16,17 ）﹔但在洪水滅

世之後，天主卻向諾厄說：「凡有生命

的動物，都可作你們的食物i創9:3) ' 

但應戒食血（創9:4 ）。除了聖經上提及

的這兩種食物之外，我們由聖經及其他

文件上知道，麵餅、奶、奶油、奶餅、

蜂蜜及魚等，亦都是以民的生活日用食

品。在西乃山的曠野中，因環境之故，

以民只有食畜牲的肉及奶，因而滿口怨

言，竟想念埃及的食品（出 16:3），於是

上主給他們打發了鶴鳴及「瑪納」

新約時代的食物，與舊約時代大致

相同。由耶穌所顯的五餅二魚聖跡，就

可確實知道當時猶太人的基本食物是什

麼（瑪 14: 15-21 ﹔谷 6:30-44﹔路 9: 12-

17﹔若 6:5-13)

由法律方面看食物：舊約對食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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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是相當嚴格的，動物之肉有潔與不

潔之分：潔者可食，可作祭品﹔不潔者

則應完全拋棄，連觸動都不可以（申 14:

3-21 ﹔肋 11:2-23 ）。梅瑟法律之如此嚴
厲，似與歐示的道理不合。蓋創l :31謂

天主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並且在創 9:

3 亦無潔與不潔之分。聖經上有所解釋

說，因為以民是天主的聖民（出 22:30 ﹔

肋 11:44’的﹔ 20:25,26 ），故不可食不

潔之肉食。學者們的意見亦紛耘不一：

有人謂是不潔動物帶有病菌，能傳染人

之故﹔亦有人謂，是來自人的心理，對

那些不潔動物的自然反感及厭惡之故﹔

更有人說，常食不潔動物之肉，容易使

人傾向殘忍及作孽，故梅瑟、嚴禁之。但

我們覺得其主要原因之一．是當時文化

昌明的埃及及巴比倫，甚至印度，都有

這種規定，所以以民也樂意仿效他們，

作了上述的規定。

在新約中耶穌（谷 7: 19 ）及宗徒們

（羅 14: 13-23﹔格前6: 13 ﹔ 8:7胃口，見弟

前4:3﹔希9: 10 ）一反古人之作風，聲明

由宗教之觀點來看，一切食物之本身是

無所謂善惡好歹的。

按寓意來說，天主的聖言（申 8:3 ﹔

瑪 4:4 ），智慧的忠告（鐵 9:5﹔格前 3:

2﹔希 2: 6 ），滿全天主的聖意（若 4:

34 ），及耶穌本身（若 6:27 ），都是人

生命的食糧。

1416 食糧

Food, Cibus 
見 1415 食物。

1417 香柚﹝木l

Cedar, Cedrus 

樹木中最壯大，也最美麗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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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2: 13 ），葉若針狀，枝葉茂密叢生，

故蔭影很大（則 17:23 ），也正因如此，

它在聖經的詩體文上，多次是權勢的象

徵（詠 92: 13﹔亞 2:9﹔列下 14:9 ）。有

宜人的清香氣味，其木質堅硬，用途頗

廣，多用來建造攤檔（則 27:5 ）。達味

將黎巴嫩的香柏木運來耶京，為修築宮

殿之用（撒下 5: 11 ﹔ 7:2 ）。撒羅滿為修
建王宮及聖殿，更大量利用了這種木

材。諸凡棟樑、廂房、門窗、地板及天

花板等，都以此木作成（列上 6: 9 -

10, 15, 16, 18,20,36 ）。其次如埃及、亞
述、提洛、厄弗所等地，無不採用黎巴

嫩的香柏。以民在充軍之後重建聖聞

時，依然利用香柏木（厄上 3:7)

在聖經上及其他民族的習俗上，已
將香柏同黎巴嫩連在一起，相提並論。

它是現今黎巴嫩國的國徽，目前它的數

目已大為減少，只在高四千至一千八百
公尺的山頂上，仍可見到，已被政府管

制，被視為天然植物園的樣本。其中有

幾棵很老的古香柏，可能在 1000 至

1500年左右。現政府在美圓的合作下，

正在大量栽培這舉世著名的黎巴嫩的香

柏樹。

1418 香料

Balm Resina 
見 1419 香草、香料。

1419 香草、香料

Balsam, Ba/samum [Balm, 
Resina] 

一種容易凝固的香液，自灌木（香

草）之果實而提取。這種灌木在聖經

上，只見於雅歌（歌 5: 1, 13 ; 6:2 ; 8: 
14 ）。它的皮是灰色，生葉三五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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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實呈橋圓形，多肉，若將其剝破則流

血膠性的香液。種類有三，困地而異，

那默加（ Mecca ）香液，猶大香液和基肋

呵得香液。果實的顏色是灰紅色，大如

青豆。種子之樣式，則似杏仁。目前巴

力斯坦已見不到此種植物的生長﹔但在

撤羅滿時代，則大量栽培於耶里哥及恩

革狄的花園中。舍巴的女王曾將大批的

香料獻給撒羅滿（列上 10:2,10 ）。在希

則克雅的寶庫中，亦儲存有大量的香料

（列下 20: 13﹔依 39:2 ）。是各國商人在

提洛交易買賣的對象（則27:22 ）。它可

被用來傅抹屍體（編下 16: 14﹔谷 16: 1 ; 

路口：56 ﹔ 24:1 ﹔若 19:40 ）。是以民婦

女的化妝品（歌4:10,14,16﹔依3:24 ）。

波斯婦女亦然（艾 2: 12 ）。它又是很貴

重的藥品，埃及人用來治眼疾，亦是在

禮儀上焚香的香料（出25:6 ﹔ 30:23 ﹔ 35:

8,28﹔編上 9:29 等）

1420 香膏

Amo mum 

一種香料名，見默 18: 13 。作者在

該處描述羅馬帝國的奢華，及它將來的

敗落。香膏是由一種植物提煉成的化妝

品，有濃厚的香氣，甚受羅馬人之重

視，為塗抹頭髮之用。古拉T作者亦提

到，為大挂席上不可缺少的化妝品。據

仆里尼約（ Plinius ），言當時一磅香膏

竟值六十個「德納」（約合21 元美金）。
其價之昂，可見一証。

1421 香祭

Incense, lncensum 
見 2576 獻香。

1420 1423 

1422 香肉桂

Cinnamon, Cinnamomum 

錫蘭及馬來西亞的一種植物，其皮

及子可榨油，作為食物調昧的香料，化

妝用的香水，或滲入「聖油」中。這種

植物經過阿拉伯而傳入巴力斯坦（出30:

23﹔鐵 7:17﹔歌 4: 14) 
見 I 419 香草，香料、 2099 聖經中的植

物。

1423 香莒蒲［T香l

Calamus 

這一個名詞在聖經上的意義很廣，

原來是指一種植物，即蘆葦（列上 14:

15 ），淺水中生長的蘆荻（依 19:6 ﹔ 35:

7 ）。聖經上，描述它的性質，易為破

裂（依42:3 ），破裂之後，易刺人手（列

下 18:21 ﹔依 36:6 ），是脆弱的持杖（則

29:6 ）。蘆葦叢是野獸的避身處所（詠

68:31 ﹔約 40:21)
演變而成一種香草的代名詞，這可

能是由於以民缺乏植物學的專用名詞而

然，因此，它亦指丁香（歌 4: 14 ），香

莒蒲（依43:24 ），或香蒲（耶 6:20 ）而

言（見聖經中的「植物」）。因蘆葦有枝

節，且細長輕便，故被用作測量竿（則

40:3 ），它的長度是六肘（肘是一肘加

一掌，則 40:5-8 ﹔ 4 1: 8 ; 42· 

16，悶， 19 ）。細小的蘆葦，亦被用為寫
字的筆，雖然希伯來文缺少筆的專用名

詞，但以蘆葦作筆的習俗，一定已見於

耶肋米亞先知時代（耶 36: 18,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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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4 倫理學

Biblical Ethics, Ethica Biblica 
見 2549 舊約倫理學。

1425 冥府

Hades 
見 1801 陰間。

1426 原罪

Original Sin, 
Peccatum Originate 

原罪不是「個人」的過犯，而是原

祖的過犯﹔因了原而且亞當的過犯，他的

後代一一眾人，生來就「缺乏」亞當於

犯罪前享有的寵愛，天主的友誼和其他

超然的恩惠，如不受痛苦，不死亡，明

達事理，毫無邪慾。換句話說：因了原

罪，人一生，全如犯罪後的亞當一樣：

必須辛苦工作，才有飯吃﹔必須使用自

己的智力和體力。才能得到生活上的日

用品，才能利用物質世界的能力。原祖

的罪過叫他自己及其後代一一我們眾人

一一軟弱：行善難，作惡易﹔但決不能

說這原罪完全敗壞了人性，使人不能再

行任何善事，因為原罪好比遺傳病，固

然使人衰弱，卻不傷害人命。把原罪的

人，又如一位諸侯，因對皇帝不忠，結

果不但他本人，就連他的子孫，也都失

掉了侯爵與封士﹔他的子孫固然沒有犯

罪，卻因為是他的後代，而承受了祖先

所犯罪過的惡果。

由上述可知，原罪的特質是：（ 1) 

缺乏應有的美善﹔（2）普遍性：凡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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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的後裔，都染有此罪﹔（3）原罪使人

遭受天罰﹔被逐出樂園，失卻天主寵

愛，最後還得死亡，此乃最嚴厲的罪

罰。這罪不在乎效尤亞當的這叛行動，

即無理智的人和末開明悟的小孩，雖然

根本不能違犯什麼命令，也染有此罪，

因為原罪是因生育而遺傳的。原罪使人

性軟弱，乃人間罪行，罪孽的遠因，因

此，有些神學家稱它是「人性之罪」

( Peccatum naturae ） ，或按若望福音稱

為「世界之罪」或「世罪」 （ Peccatum

mundi) o 現在我們問：關於原罪的道

理，聖經上說了些什麼？

1. 舊約
創世紀除記述天地、人類和選民的

起游歷史外，也記載了救恩史的前奏

曲。這起源的歷史，同時也算是罪行和

救恩的起源史。人的原罪冒犯天主，為

害甚大，叫「受造之物被屈伏在敗壞的

狀態之下」（羅8:20 ）。事既如此，只有

全能的天主，才能救人脫離此墮落慘

境。事實上，天主也曾應許了這鴻恩

（含的： 15 ）。創 2 ﹔ 3 兩章，就是舊約經

書中，有關原罪敢示的主要經文，而舊

約其他經書，每次暗示人罪孽的環境，

亦時時暗指或明引此二章，而且連聖保

祿致羅馬人書的 3-7 章，亦可視為對創

2﹔ 3 兩章的解釋。

有的解經家以為創 4-9 六章的宗

旨，在於描寫「人性之罪」如何進入世

界，天主如何開始應驗他曾許諾的救恩

(3:15) 
暗示原罪的舊約其他經節是：約4:

17 ; 14:4 （尤其按希臘通行本） 15: 14 ; 

詠 51 :7 ﹔ 58:3-5 ﹔ 143:2﹔竄 20:9﹔參見

列上 8：捕，司I[ 7:20﹔依 6:5﹔歐 5:4﹔耶

13:23; 17: 1; 31 :33 ﹔貝iJ 11: 19 ; 28:2 ; 

36:26 。

上述經節，講及人原罪的普遍性，

講及人生來就是罪人，人以自己的力量
逃不出這罪惡的勢力，除非天主把人吹

心換成一顆新心，賞賜一種新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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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人仍是罪惡的奴隸。

舊的中尚有兩處經文是指原罪，比

以上所述更為清楚。第一處是德 25: 33 
（參見格後 l 1 :3 弟前 2: 14 ）：「罪惡的

起擻，來自婦女，為了她我們都要死

亡」。此節的確是指元祖父母犯的罪，

和因這罪而來的最大懲罰：死亡。但作

者未說明，為何現在的人由於遠古祖先

的過失都應死亡。

第三處經文，較為明顯，記載於智

2:23-25 聖保祿在羅馬書裡，屢次受到

智慧篇的散發，但在羅5: 12 ，無疑是引

用了智2:23-25的經句：「其實天主造了

人，原是不死不滅的，使他成為自已本

性的肖像﹔但因魔鬼的嫉妒，死亡才進

入了世界﹔只有與他結緣的人，才經歷

死亡」。

在這兩處經文中，智者解釋創 3 章

（參見默 12:9 ﹔ 20:2：，若 8:44﹔若~3:
8 ）﹔按他的講論，死亡直接是指靈魂

上的死亡，間接則指因它而來的肉身的

死亡（見智 1:13-15 ）。創中之「蛇」是

「魔鬼」，他害人類是出於嫉妒，他給

人類帶來莫大災禍，耶穌稱他是「兇

手」：「從起初，他就是殺人的兇手，
不站在真理上，因為在他內沒有真理﹔

他幾時撒謊，正出於他的本性，因為他

是撒謊者，而且又是撒謊者的父親」

（若8:44 ）。主耶穌這端道理，誰也不敢

否認是創2﹔ 3兩章的詳解﹔耶穌用這些

話說明「世罪」來自撒痺，這罪惡是靈

魂上一種死亡，撒謊的魔鬼曾欺騙了

人，使原祖上了他的當﹔現在仍繼續欺

騙人，仍引領已成為軟弱的人違反天
主，於是人本已弱化的精神更趨軟弱。

我們若將舊約關於原罪所有的教義

加以簡介，可總括如下： (1）凡天主創

造的，都是好的，尤其是他按自己肖像

而造的人﹔（2）但由於魔鬼的嫉妒，原

而且違背了天主，由這罪孽，死亡於是進

入了世界：（3）仁慈的天主不願捨棄人

類，反而恩許了人的後裔，將來要戰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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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彈。聖保祿簡略解釋這幾端奧理說：

「但是聖經說過：一切人都被禁鋼在罪

惡權下。好使恩許，藉著對基督耶穌的

信仰，歸於相信的人」（迦3:22 ）。聖宗

徒在羅 11: 32 更簡潔有力地說：「因為

天主把眾人都禁鋼在背叛之中，是主主要

憐憫眾人」

如所週知，除舊約一些經書之外，

從公元前第三世紀至公元第四、五世

紀，猶太人撰著的許多書籍，能幫助我

們了解他們對原罪問題，究竟懷有什麼

意見。

在下面僅談及准羅、谷木蘭的作

品，舊約一些偽經和塔耳慕得一一猶太

經師的作品。

大家都知道准羅（ Philo ）所解釋的

舊約，乃七十賢士希臘譯本。此希臘通

行本約 14:4譯作：「誰是潔淨而無污穢

的？誰也不是」。而原文則作：「誰能

使潔淨出於不潔？沒有一人」。准羅解

釋希臘譯文說：「靈魂的污穢無數，誰

也不能完全免於污穢而自潔，在一切現

世人（按字面：應死的人）中，自然具
有一些向惡的傾向，人只能緩和此傾

向，卻不能將它全然拔除」。他又說﹔

「人一生，罪惡也跟著同生」。據筆者

所知，准羅確證人自然具有一種向惡的

傾向，但他從不說此傾向由何而來。他

正如其他猶太經師一樣，證明在人心裡

具有所謂「惡向」（ Yezer harah ），但在
這一點上與其他猶太經師所不同的，就

是他從不解釋它的由來。

谷木蘭的作品，關於原罪的道理，

似乎與准羅所講的相同：一切人都在罪

惡權下﹔如果天主不將自己的聖神賜給

他，人不能行善，從母胎直到老死，人

是生活在罪惡中。谷木蘭隱士作者，雖

未將人額這種可悲的狀態，歸之於亞當

的罪惡，卻屢次提及亞當犯罪以前所有

的「光榮」’以及亞當的「正義的後裔」

從新所要獲得的「光榮」’這就證明他

們將人類的墮落，歸咎於亞當的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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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經肋未遺囑（ Testament of Levi) 
18: 10 很清楚地講論原罪道理，但有的

學者以為該句乃「基督徒的補注，並非

原文所有。作者寫說：「亞當問厄娃：

你到底作了什麼事？你給我們倆帶來了

大災禍，給我們的後代帶來了違法及罪

惡」

在梅瑟默示錄 （ Apocalypse of 

Moses ）偽經第 10 章，厄娃說：「我有

禍了！在復活的日子，罪人們都要咒詛

我說：厄娃沒有遵守天主的誠命」！參

見格後 l 1 :3 ﹔弟前 2:13,14 。

敘利亞文巴路克默示錄 （ Syrian

Apocalypse of Baruch ）偽經15:5-8 ﹔ 17:

1-4; 18:2,3 ; 23:4; 44:15-19; 48:42,43 
亦記載原罪的道理。按加爾斯

(Charles ）博士的看法，本書原罪的教

義，可略述如下： (1）亞當的罪惡，是

一種違命行為﹔（2）原罪的後果是肉身

的死亡，精神和肉體上的衰弱，以及遺

留下的向惡的傾向﹔（3）亞當的罪惡不

論如何嚴重損傷了人性，卻沒有把人性

完全弄壞，因為生於罪惡的人，仍然保

有自己的意志自由。

偽經厄斯德拉卷四一書，不少學者

以為是談及原罪的道理。筆者以為這未

免過於武斷，不合該書的教義。厄四的

作者關於原罪的教義，按筆者之意可略

述如下：（ 1）作者累次提出的「惡心」、

「惡意」、「惡、業的根子」、「惡根」．．．．．．

似乎不是亞當所犯之罪的後果，而是亞

當犯罪的緣因，至多可說亞當犯罪之

後，這種「惡心」在他的後裔身上施展

更大的勢力。（2）作者把「世界的罪惡」’

即世人到處時常犯罪的狀態，歸咎於亞

當的過犯一一對於這點，他與哈諾客書

( Liber Enoch ）等偽經不同，因為按這

些偽經的要義，罪惡的根源是天神與女

人的交合（創 6:1-7 ）。（3）亞當應受的

罪罰是他和他的後裔肉身的死亡。為證

明這端主要道理，不妨譯述厄四 7:46

49 （見校勘本 116-119 ）如下：「這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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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旬，也是最後的一句話：更好下

地未產生亞當，或者產生以後，禁止他

犯罪，這比產生而不禁止他犯罪，為他

更好﹔因為今世生活於憂苦之中，身死

之後，還須等著受罰，這為人有何益

處？亞當！你做了什麼？雖然犯罪的是

你，可是你的墮落不只屬於你，卻也屬

於由你而生的我們。原來許給我們的是

永恆的時期，而我們作的卻盡是無益的

事，這為我們有何用處？」

厄四的原文為希伯來文，早已失

傅，而古譯本對這最重要處的重要詞

旬，又有些含糊，因此，筆者認為即在

此處亦無十分明顯跡象證明厄之作者是

在談及原罪道理，至少可說他講此道

理，不如智 2:23,24 講的那麼清楚。

猶太人艾森斯坦（ J.D. Eise心stein)
以為猶太經師關於原罪的來由所持的意

見，主要的可分下數種： (1）大多數說
原罪來自亞當﹔（ 2) 有的說以民的原

罪，是崇拜金牛的罪過，此罪直到希則

克雅王時， 24 代之久，連累了以民﹔

(3）少數經師認為人額的罪惡，是由神

的兒子與人的女見交合而來的。

不論猶太經師如何講法，我們贊同

朋息爾文（ Bonsirven ）的說法：在公元

前後，所有猶太人都認為亞當因自己的

過犯，害了人類，這過犯被稱為「重大

的罪惡」﹔在基督教會開始廣揚之後，

猶太人對原罪的道理，就很少提及，或

竟不提及。

2. 新約
全部新約均指出人類罪惡的普遍

性，但關於人類此種狀態的原因 原

罪，四福音只有一些暗示，而相當清楚

講解這端道理的是聖保祿。

在瑪 19:4 9﹔谷 10:6 8 ，吾主論婚

姻的永久性時，指出一種合乎天主之聖

意的原來狀態，而人犯罪後發生的另一

狀態或位置與之對立。這種處於罪惡中

的新的對立狀態，好像曾為天主所暫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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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世人對違背婚姻永久性所犯的過

失，期望於默西亞來臨時宣告終止。按

先知們的預言，默西亞要從新恢復原而且

亞當犯罪前樂園中的聖潔生活，要施救

輿復興墮落的人類﹔事實上，默西亞也

這樣作了，他復興了婚姻和家庭的聖潔

（依 11 :5-9 ; 55:13; 65:25 ：，歐 2:20﹔則

34:25-29 等）。在瑪 19:4-6 這段經文
內，已含蓄聖保祿「兩位亞當」的道理

（見後）。若 8：“－44非常清楚地暗示創

3 耶穌稱魔鬼為撒謊者，因他哄騙了原

的且﹔又稱他是殺人的兇手，因他引人違
犯了天主的禁令，而使死亡 肉身和

靈魂的死亡 進入了世界。
按教父和解經家的意見，暗示原罪

的其他經節是若 3:5-8 。此經文說明：

人都屬於罪惡權下，若要除免罪惡就得

「重生」，或「由上而生」。而人之所以

生來就屬於罪惡權下，是因為他的原而且

為魔鬼所欺騙，受害而死﹔但人一到默

西亞時代，藉著默西亞恩賜的聖神便能

「重生」’「由上而生」’即是，凡相信

耶穌一一默西亞的人，「他們不是由血

氣，也不是由肉慾，也不是由男慾，而

是由天主生的」（若 1:13﹔參見則36:25

27) 
聖保祿關於原罪的道理，不是直接

講論的，而是為廣揚基督救贖鴻恩而間

接談及的，因此可說，這端道理完全包

括在聖宗徒喜用的舊亞當或第一個亞

當，與新亞當基督的這一對比概念內。

保祿把亞當的罪惡及其後果的普遍性，

與基督的聖寵和他賞賜的鴻恩的普遍

性，作一對比，如此更具體地提高了基

督救贖世人的恩寵。現在將羅、格前和

弗 2:3 中此種對比所含教義，先後加以

略述：

保祿在羅 1-3 ，描述罪惡，好像一

個暴君進入世界，征服了→切的人，外

邦人和猶太人都包括在內。在前三章保

祿將人類分作異民和以民兩種，肯定他

們都是罪惡的奴隸。在第七章，聖宗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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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外邦「個人」及猶太「個人」’以
說明作罪惡奴隸的可憐狀況﹔換句話

說：在前三章，保祿描寫在基督以前，

或還不屬於基督的人類，全是罪惡的奴

隸﹔在第七章，將這道理貼合在「個

人」身上，然後談及天父如何藉著自己

的聖子耶穌的救贖和世人的信德，使人

成義，再與他和好，成為他的義于。末
後，提出亞當和基督的對峙比喻，使信

友明白亞當如何胎害了他的後裔一一人

類，基督如何恩、待了信從他的一切人

（羅 5: 12-21) 

由於亞當犯了罪，罪惡及其後果

一死亡，便一起進入了世界，並「因
那一人作了王」（ 5:17 ）。亞當這可↑白的

罪就是「悸逆」（ 5:19 ），因了它，「大

眾成了罪人」’成了罪惡的奴隸，成了
被判處死刑的犯人。反之，基督因他的

「服從」給人類帶來了恩寵、正義、永
生，而且基督的恩寵遠遠超過亞當的損

害：「但恩寵決不是過犯所能比

的，．．．．．．罪惡在那裡越多，恩寵在那裡

也越格外豐富······J(5:15-21)

不論怎樣去解釋羅 5: 12- 2.1 這一

段，下面的一件事實是十分確定的：亞

當的罪過和世人的罪惡，彼此有著密切

的關係。尼格陵（ Nygren）說：「誰解

釋這一段聖經，若不以亞當為世人諸罪

之因，他必與聖保祿之意相在」。世人
與原祖亞當所有的惟一關係，就是生育

的關係，換句話說，由於人都是亞當的

後育，因而染有他的罪惡，也就是說，

當他們一進入世界，就缺乏亞當犯罪前

所具有的聖寵，及其他超性的恩賜，而

帶著一個完全弱化的人性進入世界。按

大多數解經家的意見，這也是弗2:3「我

們．．．．．．生來就是義怒之子」一句話的真

義。市列爾（ Schlier ）在其厄弗所書詮

注中寫說．「實際上，保祿在此講的就

是原罪」。如果我們也參考格前 1 5: 

21,22﹔哥 2:12,13﹔及格前的：35-49 等

處，便可清楚地明白聖宗徒的概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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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的災禍，是因第一個亞當而來的，而

人類的幸福，超性的生命和復活，卻來

自新亞當：「天主把眾人，都禁鋼在背

叛之中，是主主要憐憫眾人」（羅 11: 32 ; 
迦 3:22 ）。聖教會關於原罪所宣布的正

式主要宣言，見 Denz. Schnom. §§; 

222,223.231,361,371,372,1316, 1510-

1516,2328和教宗保祿六世 1967年的訓

言（ L 'insegnamento di Paolo VI) 。

3. 現代的學者與原罪的教義

近百年來，人類學和太古人類學，

隨著進化論，特別發達。一些學者以為

「人類」何其龐大繁雜，不能說它來自

一個種類（ Species ），不能說它來自一

對原始的原祖父母，因此，一些學者主

張所謂多元論，或人類多祖說

( Polygenism ）。但據筆者所知，大多數
的科學家直到現在還擁護所謂一元論，

或人類同祖說（ Monogenism ）。無疑，

人類同祖說是聖經的學說，不但創 1-3

如此，即在其他經書亦然，如智 10: 1 : 

「智慧保護了最初受造，世界上惟一的

原祖」’及德 25:24﹔羅 5:12-19﹔格前

15 :21 ，泣，45-49 。總之，聖經講明人類
是從一對原祖傳生的。何況，人類多祖

說尚非一項考證的學說，僅是一種假設

而已。雖然如此，但一些神學家和聖經

學者，卻將多祖說當作考證的學說，或

者因為他們想不久以後，這種假設要成

為一項有憑有據的學說，所以他們似乎

在給未來的神學和解經學舖一安全的新

路，而按人類多祖說去解釋原罪道理。

對於他們的這番崇高用意，筆者只有佩

服的心情，可是他們為證明自己的講

法，屢次把聖經字義不↑昔全部予以犧

牲，對這點卻絕不苟同。當然，創 1-3

的文體，不容易解釋，可是德、智、默

( 12 章）的作者及聖保緣，在聖神默感

下，早已解釋了這問題。教父和聖教會

為盡導師之職，更屢次講解了這問題。

何況人額多祖說，僅僅是一種假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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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有的學者說這種假設已漸趨退

落低潮 因此，筆者以為當今教宗保

祿六世在天主子民信經中對解釋此問題

所用的話，是非常明智而且合乎科學精

神的。他說：「我們相信在亞當內我們

都犯了罪，這就是說，他所犯的原始罪

孽，使一切人共有的人性墮落到一種境

地，這種境地承擔了那原罪的後果，它

不是我們原祖父母首先所處的境地，當

時他們曾被建立於聖德與正義之中，不

知罪惡與死亡。如此墮落了的人性，被

傳給所有的人，它剝奪了原先佩有的學

寵，傷害了所有自然的能力，並屈服於

死亡權下﹔就是按照這種解說，每個人

都生於罪中。因此，我們與脫利騰公會

議認為原罪與人性一起被傳遞，「不是

由於摹仿，而是由於遺傳」，如此它是

「屬於每一個人的了」（參見台灣主教團

新編天主教教理附錄二：天主子民的信

經）

見到人、 2082罪（惡）、 2383樂園、 1711

救贖，救主、 1453 恩寵。

1427 原文

Original Text, Textus Origina/is 
見 2096 聖經原文用語、 2077 經文。

1428 原始福音

Proto-evangelium 

「原始福音」是指創 3: 15 所記：天

主在懲罰蛇時，向人類預許人終要得勝

魔鬼的諾言。犯罪的原祖父母不能不受

公義的天主所預定的懲罰（創 2: 17 ; 3: 
16-19 ）﹔不過，當天主咒罵懲罰那使

人犯罪的「蛇」時（ 3:14 ），卻對人頭

示了他的慈愛。

人受騙）..；蛇制勝之後，自己無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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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但天主卻賜給了一線為將來得救的

希望：天主自己把「仇恨」’放在蛇和

女人，以及蛇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之
間。這永久的「仇恨」’即蛇的後裔和

女人後裔的戰門，是出於天主親自的安

排﹔並且天主預許女人的後裔，雖然在

戶腳跟」上受傷，但必要踏碎蛇的頭

顱。這許諾因為是人類的第一個大喜

訊，所以稱之為「原始福音」

1. 原文問題

為解釋創3: 15的意義，必得注意，

在原文3: 15的後半句內，有一個陽性的

代名詞作主詞（ Hu 及其語尾詞為
ennu ），無疑的，思高譯本內所說的

「女人的後裔」應為男性（「後裔」原文

指「種子」）。但從本文上，看不出來這

「後裔」的代名詞，是個別性的或集體

性的，指一個人或者指人類。七十賢士

譯本譯作“autos”，即指那踏碎蛇頭的

後裔為個體的男人。

拉丁通行本將這代名詞譯為陰性，

歸於「女人」（ ipsa ） ，不過這不是原文

正當的翻譯。

再者，按3: 15原文，「踏碎」與「傷

害」原為同一動詞，不過，一個傷害在

頭部，一個傷害在腳部，可知「女人的

後裔」所受的傷害較「蛇」為輕得多。

2. 本文意義的難題
要瞭解本節的意義，首先必須注意

上下文。由創 3：卜5 的記述看來，明顯

「蛇」就是天主和人類的狡狷敵對者。

他所犯的是道德上的罪惡，且因此而受

罰。所以「蛇」和「蛇的後裔」在 3: 15 
不可能是指屬於動物界的蛇類，為此，

決不能接受自由派解經學家的意見，說

創的作者在此只是講：為什麼人與蛇之

間有仇視的情況。在創的頭幾章內（參

閱「太古史」）作者旨在探求人類之間的

罪惡是從那裡來的，為什麼越來越為普

遍。作者的答覆是：這種惡的勢力是

「敵對者」藉著蛇的形像誘惑了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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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受騙因而墮落。
當今基督教聖經學者大多數承認：

此為作者的本意，不過他們認為創 3:

14 19 一段，是古代的民間故事。作者

以這故事來講明人在世上所體驗的與惡

勢力所作的永久戰門。據這些學者的意

見，創3: 15只包含這一意義，並未提及

人類得救的希望。但創的作者，除了講

述罪惡由來以外，從開始即專注於人由

惡勢力獲救的希望。

天主教的解經家跟隨諸教父的譜

法，以3: 15當作天主向人類宣佈的第一

「福音」’即救恩的第一個預許。並且

自古以來，教會的傳授，根據聖經，以

重的章內所提的「蛇」為魔鬼（智 2:24 ﹔

若 8: 14 ：，羅 16:20：，默 12:9 ﹔ 20:2)
以「蛇的後裔」為那些與魔鬼合作的「使

者」（瑪25:41 ﹔默 12:7-9﹔伯後2:4 ﹔ 猶

6 ）。所以這裡所提的「仇恨」是指女人

及全人類與惡魔的常久戰爭。在這場戰

爭中，當作「女人後裔」的人要受傷

害，但最後定要制勝魔鬼的勢力。至

此，天主教的解經家大多數都予同意﹔

並且大多數學者根據聖經，尤其由新約

內所得的更清楚的散示，承認在3: 15內

暗含著默西亞救世的預許。

但如果進一步追問：這裡默西亞的

意義是否是創的作者所能明瞭的，是否

是作者所顧表達的本義？天主教的解經

家對這一問題的答案，意見則不一致。

今分別討論如後：

2.1 關於「女人的後裔」

這一問題的關鍵，即在於3: 15後半

句內的「後裔」’這「後裔」是指個人

（默西亞），或指全人類？按近代天主

教大多數聖經學者的意見，認為作者並

沒有想到默西亞（個體）要實行救贖的

問題。「後裔」是指集體而言，雖然默

西亞也包括在內﹔但由日後聖經的散

示，尤其新約，才可推知「原始福音」

特別與默西亞（基督）的救贖工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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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這些解經家認為：在本文中除了字

義以外，含有一個更深的，聖神在以後

的歷史內漸漸歐示出來的深意，即所謂

的神秘的或象徵的或圓滿的意義

( Sensus spiritualis, typicus, plenus ） 。

見經義條。

但另有些天主教的解經家，如貝阿

(Bea ）、瓦加黎（ Vaccari ）、息孟

仆辣多（ Simon-Plado ）、黎高（ Rigaux) 

等，則主張創的作者在3: 15後半句內，

以「後裔」指一個個體的救贖者，即直

接指默西亞。這一意見，一方面可以依

據七十賢士譯本內所包含的古時猶太的

傳授，作「他」 （ autos ，見上文）﹔另

一面又可依據最古的拉丁譯本（ Ipse ）和

幾位教父的傳授，如猶斯定（ Justin ）、

依肋乃（ Irenaeus ）、西彼廉（ Cyprian ）、

盎博羅削（ Ambrose ）、基所（ Chrysostom ) 

等。

2.2 關於「女人」

當然，對於創 3 ：“所提的「女

人」’意見也不相同。表面看來，「女

人」在此最先應指那在跟前的「女人」。

但要問「女人」是否也有更深的一層意

思？基督教的解經學者多主張「女人」

只指亞當的妻子厄娃，天主教的學者也

有些贊成這種意見，但絕大多數以為

「女人」二字，在此含有更深奧或象徵

的意義，即是說，「女人」，除了厄娃
以外，也指一般女人，但尤其暗示她們

中那偉大的女人，默西亞的母親瑪利

亞。他們說，女人既為魔鬼所制勝，天

主就利用由軟弱的女人所生的「後育」

來戰勝魔鬼。另有些天主教的神學家如

黎高（ Rigaux ）、斯丕乃托里（ de

Spinetoli ）、葛赫特（ Gaechter ）、

布朗（ F. M. Braun ）等，以為「女人」在
此，按本意來說，不能指厄娃，而是直

接指瑪利亞。這一意見的依據，是幾位

古時的教父，如依肋乃（ Irenaeus ）、猶

斯定（ Justin ）、西彼廉（ Cyprian ）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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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不過應注意，比較著名的教父，在

講解創 3: 15 時，總沒有將「女人」二字

引用在聖母瑪利亞的身上，雖然教會的

傳授早已把瑪利亞與厄娃聯繫起來。

3. 由歷史方面的研究

最近有些天主教聖經學者，以歷史

批判法（ Methodus historico-critica) ' 
來研究原始福音，為解決上面所提出的

難題（如加則耳（ Cazelles ）苛彭斯

(Coppens ）、黎高（ Rigaux ）、斯丕乃

托里（ de Spinetoli ）等）。創 3: 15 屬於

所謂的「雅威派口傳」（參閱「梅瑟五書」

及「太古史」）。這傳說來自神學觀。多

注意人的罪惡，另一方面，特別指出天

主對人類的仁慈和他的許諾。

「雅威派口傳」’經過了幾百年的

流傳，大概在撒羅滿王時代，在猶大支

派地域內開始編輯成書，並且包括了將

來由猶大支派所出的默西亞的預言（創

49:10﹔戶 24汀， 17 ）。由此那些上面所

提及的學者推論，「雅威派口傳」與納

堂先知向達味王所發的預言（撒下7: 11-

16 ），有密切的關係。

就神學內容來說，創3: 15遠超過上

面所提及創和戶的兩個預言，以及向達

昧的許諾，因為創3: 15所講論的，並不

是世俗的政治勢力或以民（猶大支派）

的勝利，而是制服魔王及惡勢力的勝利

和全人類的救援，是神學上更成熟的結
~A 
區間 c 

這並不是說，默西亞的希望，是起

源於達味朝代的神學思慮，因為在以民

古時的口傳內，早已包含了將來救援的

希望，並且這希望必是出於天主的敢

示，即根據天主向原祖父母所許的希

望，尤其根據天主向聖祖們（創 12:2,

3; 13:14 17等）和梅瑟屢次的敢示。這
一希望在起初還是概略性的，但到達味

為王時代，這一希望才成為更熱烈、更

具體的﹔待到大先知們時代，成為更清

楚的，更明朗的了（依 7: 14 ; 9:1 1，米

5:2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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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只是那些天主教近代解

經家思想程序的大略，不過，由歷史批

判法所得的結論當然不是完全穩妥可靠

的。但另一方面，這方法可以幫助我

們，對創3: 15的經文，由新舊歐示的各

方面來加以斟酌，以得到其意義的更可

靠的解釋。

4. 論救主基督的原始福音

依我們看創3: 15所包含的預言是很

特殊的，且在梅瑟五書內，尤其在「太

古史」內有其重要的位置。

論人類得救的期望，無疑是由古時

傳下來的。但由古代許多民族的傳說

中，可以看出來，天主向人所預許的這

一原始的希望，越來越為之曲解。天主

遂揀選了亞巴郎，給予他一特殊的敢

示，由此開始了一個新而且純的期望。

從亞巳郎和其他聖祖們以遣，這為人類

得救的期望，集中於以民身上（創12: I 

3 ; 18: 18 ; 22: 18等）。天主與聖而且所訂
立的盟約和誓言，即是以後天主在西乃

山上與以民所立的盟約的基礎（申 7:6

9﹔出 19:5-6 ）。天主使以民成為他的選

民，為履行他向祖先所立的誓約（申 7:

8 ）。從達味為王時，將來救主默西亞

的期望又集中於王朝，即集中在達味的

一位後裔身上。由納堂先知的預言（撒

下 7:8-16 ）起，這一有關默西亞的新思

潮更加蓬勃，且在以後先知的預言內，

達到了高潮（參閱「默西亞論」）

創的作者既然要寫以民歷史和人類

救恩史的導言，那末，在寫這導言時，

不能不加考慮太古的傳說，以神學的反

省，道出人將因原罪而應受罰，但因天

主的仁慈而仍懷有希望。他所描寫的敵

對不是蛇和人之間的敵對，而是魔鬼和

天主之間的敵對。那藉蛇形的魔鬼既然

屬於受造之物（含的： 1 ），自然不能破壞

造物主天主的計劃。但牠卻能施展狡

謀，使軟弱的女人受騙，並藉她而使男

人上當，天主即將計就計，反使女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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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對牠，且使女人的後裔制勝牠。天主

既是這一戰鬥的主動者，那末，勝利必

定屬於天主無疑。但按創的作者在「太

古史」內的記述，由厄娃出生的人，不

但倚賴自己不能得救，反而人類越來越

壤，越來越趨墮落。雖然如此，但天主

卻常選拔個體的人（如聖而且們），為實

行他對人類的計劃。

創3：凹的「後裔」雖然能指一個集

體名詞，但在最後的代名詞看來，「後

裔」’按字意應指一個個體的人（正如

七十賢士譯本所翻譯的 autos ） ，即將

來的一位救世者。但這位救世者是誰？

我們承認無論是在舊約或在新約

內，總沒有明確的把創3: 15引用在默西

亞救主身上。關於舊約，可以說，先知

們的眼光，因選民歷史演變的關係，多

集中於自己的百姓﹔但在新約內，我們

不疑惑，作者們曾多次暗示過創3: 15 : 

「時期一滿，天主就派遣了自己的兒子

來，生於女人」（迦 4:4 ）。耶穌受苦受

死的時候，就是「世界的元首被趕出

去」的時候（若 12:31 ﹔而： 1 1 ），並且

「被舉起來」的耶穌開始吸引眾人來歸

向他（若 12:32 ）。天主派還了他「為消

滅魔鬼的作為」（若~3:8 ），並使耶穌

的眾信徒也能「把撤彈踏碎」在他們的

「腳下」（羅 16:20﹔見路 10:17-20 ）。這
些經文或許不是顯明的引證，但整個的

新約，實際上即是證明創3: 15的預言，

在耶穌救贖的工程上完全應驗了，甚至
可說「福音即是原始福音的最好注

腳」。

依我們看來，既然創3: 15是直接論

及默西亞的預言，那麼再問「女人」在此

指誰？我們要明瞭此點，先要注意經文

創 3: 15 並沒有提及原祖父亞當，同樣也

未提及原祖母厄娃。他們兩人在3:16-19

才受到懲罰。在3: 15 前半句內，原祖母

不過只是預言的起點，並非預言內的

「女人」’所以預言內的「女人」’好似
直接與救主應有母子的關係。這一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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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由創作者的記述方法得到實證，他常

特別j主意那些被天主所選的領袖的母親

「如撤辣、黎貝加、肋阿、辣黑耳等）。

再者，與創3: 15相似的預言，如依

撤意亞和米該亞兩位先知在預言默西亞

來臨的時候，特提他的母親，而不提及

父親（依7:14﹔米 5:2 ），這明顯是要說

明以民的得救全是由天主而來的。

在新約若望福音內，耶穌曾兩次在

重要的時機，稱自己的母親為「女人」

（若2:4 ﹔ 19:26 ）。當然只依賴此名稱不

能證明耶穌有意指出創3: 15 內所提及的

「女人」，但默 12:1-18 為我們的問題卻

有很密切的關係。作者在此無疑的是指

創 3: 15 ，因為提及了「原始福音」內的

重要角色﹒那「號稱魔鬼或撤姆的大

龍」’即「遠古的蛇」’「女人」和女

人所生「男孩子」﹔又說，大龍與女人
「其餘的後裔」交戰（ 12:17 ）。學者們

雖然把在此所描寫的「女人」’認為是

天主的新以色列民族，即那為眾信徒的

母親教會的象徵，不過就上下文看來，

若望是以那產生默西亞的母親瑪利亞

(12:5 ）作為教會的模範。默的作者認為

教會與耶穌的母親是分不開的，因為天

主是藉聖母賜與人類「賴羔羊的血．．．得

勝那條龍」（ 12:11) 
我們在前面曾經提過，這些經文並

非是創3: 15的直接引證，為此初期教會

的教父也沒有引用默12章為證明聖母的

特恩（因當時對默示錄一書發生了其他

的難題，見默示錄條）。但是，從第二

世紀起，教父們由新約內的整個敢示，

開始漸漸看清聖母在救贖工程上的位

置。他們，如猶斯定、德都良和依肋乃

等依據保祿宗徒的話，稱耶穌為人類的

新亞當（格前 15:45﹔羅 5:12-18 ），同

樣，稱聖母瑪利亞為新厄娃。以後從第

四世紀起，才有幾位教父，如厄弗稜

(Ephrem ）和普登（ Prudentius ）等，把

創 3: 15 直接引用在聖母身上。

依據這些論證，教宗庇護九世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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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聖母無染原罪的通諭」內（ lneffabilis 

Deus,1854 ） ，引用了創3: 15：，同樣庇護
十二世在論及「聖母昇天」的通諭內

(Mun圳centissimus Deus,1950 ） ，也哥︱

用了創3: 15 。雖然兩位教宗沒有決定這

是創3：凹的絕對解釋，實際上，卻指引

我們天主教的信徒更明瞭了原始福音的

深意。

見 1746 梅瑟五書、 208 太古史、 2500 默

問亞論。

1429 原祖父母
Proto-pa「ents, Protoparen給S

原祖父母，按我公教一貫的傳統說

法，即是指創 2:7-19,18 25 天主所造的

第一個男人以及第一個女人，男名叫亞
當（見亞當條），女名叫厄娃（見厄娃

條）。天主所以造了一男一女，目的是

要他們生育繁殖’充滿大地，治理大地

（創 1 :28 ）。此外，自創2:18節的記述，

「人單獨不好，我要給他造個與他相稱

的助于」，看來，天主造了女人，除了
為使她藉生育傳生人類外，另一目的，

是要她作男人的助手，換言之，使他們

彼此互相愛護，彼此合作，組成一圓滿

和樂的小集團（家庭）生活，而且使男

女三人如此親密合作，猶如一體，遠勝

於與父母的親密，如創2:24 所說：「人

要離開自己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

子」。由此可知，婚姻之目的，除了生

育子女外，最重要的一點，是夫婦二人

彼此互愛慰藉。原先天主使他們生活於

無憂無苦的樂園內，之後，因他們違背

了天主的禁令，吃了禁果，而他們這一

抗命之罪，稱為原罪（見原罪條），被

天主由樂園逐出，因而使原為人生最大

樂趣的生育，也變成了苦事，使人原本

無憂無慮的養生糊口的吃喝問題，也咬

了一困難重重的苦痛事，直到人最後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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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肉軀重歸於士。但另一方面，天主

誌使人對賜與他們長生的願望不致固抗
命的這一不幸事件而絕望，當時就給他

們許下日後將有一位踏碎蛇（指魔鬼，

原祖因受它的騙而犯了禁令）的頭顱的

後裔，也即日後稱為默西亞的救世主，

他將重建一切，使人重獲永生的希望，

而這一預許，即我們今日所說的「原始

福音」（ Proto 【evangelium 見原始福音

條）。至於學者們所爭辯的人類畢竟是

單元或多元論，請參閱人條，此不多

贅。

1430 哥藍

Golan, Gau/on 

巳商地區的城市（申 4:43﹔蘇 20:

8,21 :27﹔編上6:56 ），有「不睦」之意，

被劃了給肋末人（蘇 21: 27 ; 編上 6:

56 ），是默納協支派的避難城（申4:43;

蘇20:8 ﹔ 21 :27﹔編上 6:56 ）。它的位置

仍未能確定，有人謂在德辣（ Dera ）之

西北二十五公里處，尚待考究。由這一

座城名，而整個的一區被稱為哥拉尼提

斯（ Gaulanitis ），就是現在的哥蘭

(go Ian ），它在加里肋亞湖之東，以加
湖為其西邊界限，北有赫爾孟山，南有

雅爾慕克河，惟東方的邊界不能確定。

1431 哥笙

Goshen, Gessen 

當雅各伯全家下到埃及時，大受法

郎的重視及愛待，乃將哥笙地區賜與他

們居住，並為牧放他們的羊群（創 45:

10; 46:28,29-34; 47: l人6,27 ﹔ 50:8 ）。
於是雅各怕的家族便世世代代居住此

地。至四百三十年後，以民出離埃及

1430 - 1433 

時，他們仍居於此地區（出 8: 18; 9: 

26 ）。在這期間以民已形成了一個強大

眾多的百姓（出 l :7 ）。哥笙是當時的富

裕肥決美好的地帶，是埃及最好的地區

（創 47:6,11 ），法郎自己的羊群亦牧放
於此（創 47 ）。在這一區除以民外，也
有其他的移民居住（出口：38 ）。但在此

區居住的埃及人卻為數不多，因為他們

討厭一切放羊的人（創的：34) 0 

至於哥笙確實在埃及的什麼地方，

學者們的意見頗不一致，主要者有二：

其一是在尼羅河三角洲的東北部塔尼斯

(Tanis ）﹔其二是在較南方的突米拉特

谷（ Wadi Tumilat ）地方，但不少的學者

則更有道理地謂，哥笙地方包括由塔尼

斯南王突米拉特谷的整個區域。

1432 哥笙

Goshen, Gosen 

依聖經記載，是屬於猶大支派的山

城之一（蘇 10:41 ﹔ 15:51 ），大概是在
巴力斯坦西南部的山丘地區，即現今赫

貝龍西南的匣希黎耶（ Zahiryeh ）一帶。

1433 哥倉

Gozan 

亞述帝國的城市，位於美索不達米

亞北部的哈波爾河邊，在品舍亞為王第

五年上，北圓的以民被俘據安置在哥倉

城中（列下 17:6﹔ l 8: l l ; 19: 12﹔編上
5:26﹔依37: 12 ）。以民曾經生活於此已

被考古學家所證實，掘出之文件上明載

有以民充軍於此，並為亞述兵役的事，

並且證實它是一個很古老的居民區，遠在

公元前五千多年即有人煙，並且文化非常

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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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達，有掘出之采色陶器為證’考古學稱

此地為哈拉夫廢墟（ TellHalaf) 

1434 哥肋雅

Goliath 

培肋舍特人，出生於加特城，是當

時著名的巨人，身高六肘（二點九三公

尺），希臘譯本作四肘（二點零二公

尺），鎧衣重五千「協刻耳」（六十六公

斤）所用之矛頭重六百「協刻耳」（八公

斤），這個魁偉的巨人出而向以民單獨

挑戰，以民見而生畏，無人敢出陣相

鬥，年青的達味自告奮勇向撒烏耳國王

請縷出戰，國王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

准其出陣相迎，達味只以最簡陋的武器

一一投石器和幾塊小石子一一將巨人哥

肋雅的頭額擊傷，倒臥在地，被達味砍

去了頭顱，培肋舍特人見勢而逃，以民

乘勝而追，殺死不少敵人（撒上 17 ）。

於是達味一舉成名，但也正因他的聲望

過於高大，使他在其後不短的一段時間

內受了不少的折磨。

編上 20:5 有「．．．．．．雅依爾的兒子厄

耳哈難擊殺了加特人哥肋雅的兄弟拉掛

米」之句，自古以來有不少的人生硬勉

強地主張這與撒上17章所說是一回事，

熱羅尼莫就是作如此解釋的人，但實際

上是歷史上兩件不同的事蹟，一在撤烏

耳為王時，一在達味為王時﹔事蹟中的

主角亦各不相同，所謂「哥肋雅的兄

弟」’「兄弟」二字大概是就廣義而言。

1435 哥羅森（城）

夫黎基雅西南的一座城市，位於里

苛（ Lycos ）河之南岸，在勞狄刻雅之東

800 

南地方，約二十五公里。此城之名在聖

經上，只見於哥 1 :2 ，與勞狄刻雅、耶
辣頗里（哥 2: I ; 4: 13 ）同為東西商業及

交通的中心。此交通幹線西由海邊的厄

弗所城，東至幼發拉的河的各重要城

市。哥羅森城產綿羊，羊毛是其主要出

口貨品。但在聖保帳時代，此城之商業

已開始走向下坡，大有被勞狄刻雅取而

代之之勢。尼祿皇帝時代，更受大地震

的摧殘，竟一廠不振，漸漸自歷史消蹟

無存，今只有荒野及破磚爛石一片，供

人憑吊。考古學者尚未在此考究挖掘。

在保祿的傳教時代，此城雖亦有些希臘

及猶太人居住，但主要的居民成份，卻

是夫黎基雅的土人。此處教會之建立，

大約要歸功於厄帕夫辣，他是本地的知

名人物（哥 l :7) 。阿爾希頗（哥 4: 17) 
及希臘人費肋孟（費1,2節），提希苛（哥

4:7 ）及教乃息摩（哥 4:9 ），都是本城

的與保祿協力合作的好教友。是主教座

堂區。公元 451 年本城總主教厄丕法尼

(Epiphanius ）曾參加加切多尼雅

( Calcedonia ）大公會議，多息特教

( Dositheus ）曾參加尼西亞（ Nicaea ）的

第二次大公會議（ 787年）。總主教銜傳

留至今。

1436 哥羅森書

Epistle to the Colossians, 
Epistola ad Co/ossenses 

1. 寫信的動機

保祿本人從未到過哥羅森城（哥 2:

I ），雖然他兩次經過了夫黎基雅地區

（宗 16:6; 18:23 ）。此處之教會，大概

為其門徒厄帕夫辣所創（哥 l : 7 ; 4: 
12, 13 ）。正當保祿在羅馬被監禁時，此

城之教會起了一些頗為棘手的風波，處

是有人想將保祿講的福音與希臘的腐化

宗教混為一談，於是發生了不少教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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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錯誤。厄帕夫辣乃親赴羅馬，一來為

探望他敬仰的保祿，二來為求他幫助解

決哥城教會的難題。於是保祿針對該城

教會的誤點，寫了哥羅森書，時在公元

63 年，保祿第一次在羅馬坐監時。

2. 書信之內容

在序言之後（ 1: 1-4 ），開始他的神
學教義部份，力證基督有崇高的品位，

遠遠超過一切受造的天使。他是萬物的

起源、中心及終向（ 1:15-2:3 ），於是力

斥邪說異端人的「巧言花語」’存心不

良，欲將基督的尊位降低（ 2:4-23) 

此後，是訓誨部份，既然教友與基督構

成一個神妙的身體，那麼，教友應盡自

己作肢體的義務（ 3:1-25 ）。最後，再

重新提醒教友之後（ 4:1-6 ），保祿報告

了一些自己的消息，以問安及祝福作為

本書信的結束（ 4:7-18)

曾經有人反對它的真實性，但現在

仍持反對理論的人，卻是無絕僅有了。

1437 哥默爾

Gomer 

聖經上的一個民族名及一個女人
名，其意不詳。

(1) 耶斐特的子孫之一，生有阿市革

納次、黎法特及托加爾瑪（創 10:

2,3 ）。在亞述及希臘的歷史文件

上，都有關於這個民族的記載，

就是特辣強（ Thracian ）民族。他

們在公元前第八世紀受環境的逼

迫，自他們的故有領土黑海以北

地區，向小亞細亞入侵。但在第

六世紀，此民族已完全白歷史上

消跡。哥格的聯盟之一，就是哥

默爾（則 38:1-6)

(2) 歐瑟亞先知受主命所娶的娟婦

（即婚後不貞之婦女）名叫哥默

爾，是狄布拉困的女兒（歐 1:

2,3 ），她是敬拜邪神，不忠以民

的象徵。

1438 哥耳哥達
Golgotha 

哥耳哥達是主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地

方（瑪 27:33﹔谷的：22﹔路口：33﹔若

19: 17 ）。此名為阿拉美文，其意謂「觸

髏」，因為那小丘的形勢，有如一個觸

髏。古時聖教會一些教父以為「哥耳哥

達」’所以如此稱呼，是因為在那裡埋

著元祖亞當的骨骸。亞當第三一一基督

一一在那裡死去時，以自己的寶血洗淨

了元租的罪，及他的後裔所犯的一切罪

過（奧利振、厄丕法尼、巴西略等）

聖熱羅尼莫則以耶穌被釘在十字架的地

方叫做哥耳哥遠，是因為該地是被處死

刑的刑場，故此遍地是死者的觸髏。但

後二者的意見顯然毫無根據，第一種意

見是很可取的。

哥耳哥達的位置現在城牆以內，但

在耶穌時代，它是位於耶路撒冷城外

（瑪 27:32：，谷 15:20：，希 13: 12, 13) 
離聖京不遠，在阿黎瑪特雅若瑟的園子

之傍。這環境完全符合梅瑟的法律，即

犯人行刑應在城外處決，見肋24:14,23 ﹔

戶的：35﹔申 17:5 。如今誰若去耶京朝

拜哥耳哥達和耶穌的聖墓，免不了要驚

奇，因為他原要找一座小丘，然而找到

的卻是一座聖堂。這是世界上古城的遭

遇，非但地勢經過了許多變化，就是連

住宅一代一代的也有不少改變。至於哥

耳哥達地方，只要回憶皇帝哈德良

( Hadrianus ）在公元 135 年平息巴爾苛
刻巴暴亂以後，在耶路撒冷地面上建築

了一座新城，即厄里雅卡丕托里納

( Aelia Capitolina ），又在哥耳哥達修
建了則烏斯的廟宇，同時在墳墓上，也

建立了維那斯的像，直到君斯坦丁皇帝

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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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八十年之久一一哥耳哥達丘和
聖墓都是隱而不顯的，只有各種傳說流

行於信友們心中。因形勢變遷，這時信

友們連尋找墳墓參拜哥耳哥遠的希望已

喪失。適時君斯坦丁的建築家，因搬運

廢物而發現了聖墓。耶京的主教、神職

界和教民莫不感到驚奇。君斯坦丁皇帝

後來在哥耳哥達丘和聖墓兩處，蓋了一

座輝煌華麗的聖殿，因建築的關係，也

把該地原來的地勢改變了不少。其它的

變化發生於公元614年，苛斯洛厄（ Co

sroes ）的襲擊時， 1009 年一一哈耿

(Haken ）之攻擊時，直到十字軍為止。

現在的聖殿，雖然歷代也遭受了一些變

化，但大體來說，還是十字軍所修建的

那座聖殿。關於最主要的文件，見ELS

924 959 ° 

1439 哥爾基雅

Gorgias 

安提約古厄丕法乃的手下大將，敘

利亞人，曾被里息雅打發出征猶太人，

先後兩次被猶大瑪加伯戰敗：第一次是

在厄瑪烏（即現在的阿木瓦斯 Amwas)

地方，哥爾基雅的營地夜間被猶大所

襲，並放火焚燒﹔第二次是在哥爾基雅

任依杜默雅總督時，再度受挫於猶大瑪

加怕，哥爾基雅倖免殺身之禍，逃往瑪

黎撤城去避難，其後對這位大將的消

息，聖經上再沒有提及（加上 3:38-4:

25﹔加下 12:32-37)

1440 哥格一瑪哥格

Gog and Magog, Gog et Magog 

聖經上的兩個人的名字：

(I) 是在瑪哥格地方的默舍克及突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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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的領袖，名哥格者，是默示錄

文體上的一位神秘人物，他是地

下一切黑暗勢力的首領巾的8 ﹔

39﹔默 20:8﹔參見 l 6: 1 6 ; 17: 
16,17; 19:17,18 ），在世界的末

日，他將起而率領下屬，向天主

的百姓一一以色列來發動戰爭，

但將遭受全軍覆滅之禍，那時天

主的聖名要在異民中被顯為聖，

大受光榮。白那時起，天主不再

離棄自己的百姓。

按厄則克耳的說法，這位兇惡的

領袖應來自北方，又默舍克和突

巴耳是小亞細亞的地區，故此學

者們曾耗費不少的精力來證實哥

格的所在地：有的說它是敘利亞

北部的一個城市，又有人說哥格

是撒希（ Sahi ）城的領袖名加基

( Gagi ）者，但撒希何在，則不得

而知﹔另一種學說是哥格，就是

里狄雅（ Lidia ）地區的君王基革

( Gige ）﹔但里狄雅是否向南方發

動過侵略戰爭，則在歷史上無據

可憑。還有一種意見是「哥格」只

是「黑暗」「野蠻」的象徵名詞而

已﹔更甚者，是有人竟以為聖經

所指是高加索（ Caucasus ）地區，

或指月神。

(2) 是勒烏本支派人，約厄耳的子
孫，舍瑪雅的兒子〈編上 5:4 > 

1441 哲學

Philosophy, Philosophia 

這名詞只見於哥2:8：，看上下文，便
知道這種「哲學」決不是指普通所稱追

尋最後原因的「哲學」，而是指一種虛

詐的巧辯。真正的哲學，保祿不輕視，

保祿也決不以真正的哲學為欺騙人的玩

藝（宗 17:22-29 ）。當時有許多人自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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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哲學家，精通天人之學，其實不過是

些以狂妄的幻想和怪誕的傳奇自欺欺人

的騙子。他們所講授的哲學，完全是出

於人的虛構，所依據的是世俗的原理，

而不是基督的道理，以似是而非的詭譎

理論作陷害人的釣餌。身為基督的宗徒

的保祿，自然不得不責斥這種哲學家。

見 2100 聖經中的哲學、 1436 哥羅森書。

1442 埃及

Egypt, Aegyptus 

埃及是位於非洲東北部的一個極古

的國家。

T 地名

中外交通常用的「埃及 Aegyptus 」

一名，原來是諾夫（門非斯）城的古

名，「仆塔（ Ptah ）神之家」的希臘文音

譯。古時，埃及人用本國語稱其團為

「黑地」（指尼羅河岸的肥決士地），或

「雙城」（指上下埃及）。在舊約原文

內，多用「米茲辣殷」來指埃及（創 10:

6，思高譯本大半將「米茲辣殷」譯作「埃

及」），但在詩文內，亦稱此國為合（詠

78:51; 105 ：口，27 ）和辣哈布（依 30:7 ﹔

51 :9﹔詠 87:4 ），上埃及亦稱帕特洛斯

（依 l I: I 1，耶 44: I ﹔創 l 0: 14﹔編上 l : 
12 ）。現代的埃及人、阿拉伯人和猶太

人仍稱此國為米茲黎。

2. 地區
埃及位於尼羅河流域，東以阿拉伯

沙漠為界，西與利比亞沙漠為鄰，北起

地中海，南延伸至阿算（古時的色威乃

城，則29: 10 ﹔ 30:6 ），而與厄提約丕雅
（古時的履士），連界。自古以來，即

將全國境域分為上下埃及。埃及的富

庶’完全有賴於尼羅河每年定期的氾

濫，以灌溉土地，使土地肥決。若一年

沒有氾濫，則為荒歉之年（創 41 ）。為

灌溉高處的田地，埃及全國自古有人造

的一種運河系統（則 31 :4﹔申 l I: 10) ' 

使埃及的出產豐饒（創41:47 ，出 16:3 ﹔

戶 l I :5) 

3. 居民

根據聖經所載，埃及原先的居民，

屬於含的後裔（創 10:6 ），多半從事農

業，厭惡切放羊的人（創46:34 ）﹔還
有漁夫（依 19:8﹔則 29:5 ）和織亞麻布

的工人（依 19:9﹔則 27:7﹔窺 7: 16) 
由聖經也可以證明古埃及是個文化發達

的國家，因為多次提到埃及的很多城市

（依 19: 11-13 ；耶43:8 ﹔ 44:1 ﹔ 46:14：，則

30:6,14 18 ），又提及一些文明高崗的

階級，例如司祭（創 41 :45 ; 47:22) 

賢士（創 41:8﹔出 7: l l ﹔依 19: 11 ) 
醫生（創 50:2 ）等，和武備精良的軍隊

（出 14:7)

4. 歷史

埃及的史前時代，及其古文化之來

源，至今還未能完全探究明白，不過，

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埃及已有高深的文

明，這是可以確證的事。

今日的歷史學者，根據埃及古時的

瑪乃托（ Manetho ）歷史家編的「埃及史

書」（公元前 250年左右），將埃及的歷

史，分為三十朝代，或分為三個主要時

代：古王朝時代（三至六朝），約由

2700年至2200年﹔中王朝時代（十二至

十三朝），約由 2000 年至 1775 年﹔新

王朝時代（十八至二十朝），約由 1570

年至 1085 年。古王朝時代及中王朝時

代以後，還有兩個衰落的時代，即所謂

中間時代。

古王朝時代，是埃及的全盛時期，

象形文字早已發明，在上下埃及建造的

金字塔，即為此期文明的最大左證。當

時的國都，是在下埃及的門非斯（諾

夫）城。

大約 2200 年到 2000 年的中間時
代，是埃及的大亂時期﹔中王朝時代，

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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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為昇平盛世，此期從文學方面看來，

可說是埃及國的黃金時代。當時疏通尼

羅河流，築河道，建堪堤，開水道，以

備按時灌溉田敵之需。在外交政策上，

埃及此時向南北伸展其勢力範圍﹔也許

就在此時期，亞巴郎曾來到埃及，在那

裡住了一個時期（創 12:10-20)

第十八世紀，埃及國勢又趨衰弱，
希克索斯異族（見希克素斯條），由北

方大舉侵犯，霸佔了下埃及約二百年之
久（第三個中間時代，約從 1770至 1570

年。）希克索斯王朝的中央重鎮，大概

是在客納罕地。按照大多數聖經學者的

意見，雅各伯（以色列）全家，即在此

時期，來到埃及，僑居在尼羅河東北部

的哥笙地區（創46:28,34 ﹔ 47:6-17 ）。
若瑟當時貴為埃及總理大臣（創 41 :40-

45) 

第十六世紀，上埃及有些邦君群起

叛變，將異族希克索斯的統治推翻，建

立本國新王朝（底比斯朝）。此新王

朝，將埃及國的勢力，先擴張至客納

罕，然後到幼發拉的河，如此巳力斯坦

和敘利亞，盡入埃及版圖。

晚近在這些地區，挖掘出士的古

跡，尤其是其中許多刻有金龜（蛻螂）

形象的寶石和印章戒指，皆證明埃及文

化當時在北方異族中，留下了深刻的影

響。在埃及本國內更發現當時的國主，

在其所立凱旋碑上，刻有佔領地區巴力

斯坦城市的名字。此外，在阿瑪爾納城

的王宮裡’也發現了數百通函件（第十

四世紀）。這些函件刻在瓦片上，是埃

及主與近東的王子，以及巴力斯坦許多
諸侯之間的往來書信。

降至第十四世紀，埃及在近東的勢

力，日趨式微。北方有赫特帝國興起。

在巴力斯坦則有培肋舍特人，他們將埃

及人趕出境外。
新王朝時代的第十九王朝，與聖經

的歷史特別有關係。根據現代大多數學

者的意見，出谷紀記載的史事，就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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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發生。由於北方民族的迫近和危險，

埃及國王怕住在哥笙的以民與那些民族
合作，為此開始壓迫以民。同時為防備

侵襲，就強迫以民作奴隸苦工，建築要

塞，例如辣默色斯和丕通兩座北部城市

即是（出 l 泊， 14)

大概在辣默色斯第二為王時，（約

在 1300 1230 ），梅瑟將以色列子民救

出埃及。
不久以後，西部的利比亞使埃及大

受威脅，因此，後期的國王更為衰弱，

既不能統一本國政治，更無力阻撓以民

佔領巳力斯坦（約在 1200 年）

在後期的歷史中（ 1085-1332 ），埃

及再沒有恢復以前的勢力，雖在利比亞

人史沙克為王時（約在940-920 ），上下

埃及又統一起來，但為時甚暫。史沙克

也曾企圖使埃及勢力伸展至巴力斯坦，

曾進襲了猶大，攻陷了耶路撒冷（列上

14:25,26 ），但亞述帝國此時已在巴力

斯坦擴張其統治權力，埃及已無法抵

抗。 715 年，厄提約丕雅王朝統治了整

個埃及。但為期不久。的l 年，亞述王

厄撒哈冬征服了埃及北部，復於 663

年，侵掠了南部，將底比斯京都毀滅。

在亞述王的支持下，埃及的新王朝興

起，仆撒美提科因而恢復了國內的自由

( 663 609 ）。繼其王位的乃苛王（ 609 

593 ），出兵北征，一面決意援助亞述

軍，與新興的巴比倫作戰，一面力圖重

征巴力斯坦。猶大王約史雅因而出兵抵

禦陣亡（列下 23:29,30﹔編下 35:20

24 ）。不過，乃苛己來不及援救亞述，

因他的軍隊已被巴比倫大軍大敗於加革

米士（ 605 ），他只得離開巴力斯坦（耶

46) 

當昂斐辣~王時（ 588-569 ），又出

兵北上，欲阻止巴比倫軍進佔耶京，但

為巴比倫軍擊潰，須急速撤兵回國（耶

37:5-11 ）。巴比倫王拿布高在587年毀

滅了耶路撒冷，佔領整個巴力斯坦後，

猶大的一部份遺民逃入了埃及（列下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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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耶 42-44)

525 年，波斯王坎拜柚茲戰勝了埃

及，使埃及成為波斯帝國的一個行省﹔

332 年，馬其頓王亞歷山大復得勝波

斯，佔領埃及，建立了亞歷山大里亞城

I 331 年），作為他的王國在埃及的中心

重鎮。

亞歷山大死後，（ 323年），埃及屬

拉哥（亦稱仆托肋米）王朝管轄。在此

時代的前百年內，埃及中興，再統治猶

大地區，仆托肋米一世使許多猶太人移

居埃及。根據傳說，仆托肋米二世，命

其國內的猶太人，將舊約聖經譯為希臘

文（見七十賢士譯本條）

公元前 200 年左右，埃及勢力又趨

衰弱。敘利亞王安提約古三世（ 223-

187 ），戰敗埃及軍隊，使猶大地區屬

敘利亞管轄（ 198年）後，復企圖統治埃

及，但為新起的羅馬帝國所阻止。紀元

前30年，屋大維征服埃及，使之成為羅

馬行省。

在埃及，尤其在亞歷山大里亞城既

有許多猶太僑民（宗 2:10 ﹔ 6:9 ），故基

督教徒早就在那裡開始宣講福音。根據

傳說，是馬爾谷在亞歷山大單亞城建立

了教會。

5 宗教
自古以來，埃及人是虔心拜神的民

族，他們的宗教很複雜，並無系統。他

們在許多自然物或動物內，崇拜一種神

性的能力。超越其他諸神之上的，是稱

為「辣」的太陽神（耶 43: 13 ）。此神又

分為上升的，正午的，沒落的太陽神。

敬拜太陽神的中心，是翁城（希臘人後

稱之為厄里約頗里坡，創41:45,50 ﹔ 43:

13 ﹔ 46:20﹔則 30: 17 ）。

聖經上提及的埃及的其他神祇：一

是阿孟神（耶46:25 ），即土地生產力的

神，在諾（底比斯）城受恭敬：一是在

諾夫（門非斯）城受崇拜的「牛神」←一

阿丕斯（耶 46: 15 ），稱他為「牛神」’

1442 

因為埃及人以為他化身在公牛內顯現。

埃及實乃擁有許多「神明」、「偶像」和

各種「神廟」的地方（依 19:3﹔耶43: 12; 

則30: 13 ），這為以色列人，不無危險。

埃及人的宗教觀念，一是多神的崇
拜，二是對人身故之後長存生活的信

念。按照他們的信仰，在人死後，不但

靈魂要繼續生活，即身體亦復如此。為

此，他們特別操心，用各種珍貴香料保

存人的屍體，使它不至於腐爛（參見創

刊： 2,3,25,26 闢於死在埃及的雅各伯和

若瑟的記載）。我國對已故而且宗表示的

崇奉和供獻祭物的古老風俗，與埃及人

對於死者所表現的虔敬，多少有些相

似。

6. 文化
埃及是一個世界文明發激之地。公

元前3000年左右創造的建築物（金字塔

和廟宇），雕刻或繪畫的童基術品，應用

的裝飾品等，都證明當時埃及的文化已

卓然發達。

那時，在埃及也已發明了象形文

字，與我國六書之一的象形文字近似，

既象形，又表出意義和字音。象形文字

後來被司祭們加以簡化，成為「僧侶文

字」，最後成為民眾通用的「通俗文

字」。至於文其，筆通常是用蘆葦製

的，紙是用蒲草造的。

由古埃及傳下的文學作品，例如史

書、小說、詩文等等很多，其中與聖經

特別有關係的，是論智慧的文學（鏡22:

17 23: 1 l 似採用了埃及哲人阿鬥摩培所
編的「訓誨篇」）

見669希克索斯、 303出谷紀、 927波斯、

790 亞歷山大里亞、 588 色霎苛、 2564 羅馬帝

閥、 6 七十賢士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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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3 - 1444 

1443 埃及河

Shihor of Egypt, 
Torrens Aegypti 

見 370 史局爾。

1444 埃及十災
Plagues of Egypt, 
Plagae Aegyptiacae 

所謂「埃及十災」（出 7:14 12:36) 

是指天主以其「大能的手和伸展的臂」

（申 5: 15 ），向埃及法郎所施的可怕懲

罰，目的在使他屈服於惟一全能真天主

的權力之下，（出去2 ），而釋放天主的

選民以色列。這十種災難的發生，除了

第十災之外，都與埃及的自然環境有相

聯的關係。但是我們絕不能肯定它們完

全是自然的現象，因為它們的開端與終

止，發生的時期、長短與輕重，都是以

上主的使者梅瑟的命令為依據。再說，

如果完全是自然現象的話，決不致於使

強大高傲的法郎甘心屈服，並且自第三

災難而下，埃及的術士己感束手無策，

不得不承認「這是天主的手指」（出 8

15) 
十災的敘述方面，是循一種漸次而

進的方式，~£比一災厲害可怕，前四

災使人心生厭惡反感及麻煩不堪的心
理，後回災則直接為害到人的身體、牲

畜及財物。第九災充滿神秘可怖的氣氛

一一黑暗，第十災則完全超出了自然界

的範圈，一夜之間，天主殺死了埃及人

的長子，使他們哀聲遍地。這是最後的

一災，也是最厲害及有決定性的一災。

十£中主角態度的演變也是很有趣

味的。最初梅瑟是和藹有禮，以謙虛的

態度來向法郎為自己的百姓求惰，漸次

態度明朗化，堅持苛求，毫不讓步。法

郎的態度則適得其反，初時是傲慢無

禮，盛氣凌人，根本沒有將梅瑟及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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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放在眼裡，完全依持自己的武力、

兵勢及一批術士﹔但是後來漸漸轉變軟

化，心驚﹔格外自第六災之後，他的術

士已不再敢出頭露面，終使法郎屈於天

主權下，甘心聽從天主使者梅瑟的指

使，釋放了以色列民族。

大部份的學者，以為作者在記述十

災時，利用了兩種不同的文件，其中格

外第三及第六災，不但筆調簡單，口氣

平淡﹔而且較其他災難的敘述為短，可

能就是取材於第二種文件的明證，或者

也可能是後期的作者所加添’以補足十

災的數目，蓋十數是一象徵數字，也易

使人數指而記。

十災發生的時期，固然很難斷定，

但是基於哭惰的發生與自然環境的比

較，似乎應在五月底或六月初開始，至

明年的四月底為止，先後佔了幾乎一年
的時間。各交期的長短不一，有的蔓延

數日，有的可能幾小時就過去了。在詠

78:44-52 ﹔ 105:28-36﹔智 l 1:14-20; 16: 
卜峙，25 都是詩體的描寫，所以與出 7:

14-12:36的記載略有出入，自是意中之

事。

災情發生的地區應在以民所居住及

受壓迫的地區，也是法郎宮殿的所在

地，因為降災的目的就是為懲罰法郎的

強暴及使他屈服，故此所說的「埃及全

地」只是一種渲染的說法而已。

十災記述的次序是：

(1) 河水變紅（出 7:1425 ）﹔

(2) 蝦蜈（出 8: 1-11 ); 

(3) 蚊子（ 8:12-15 ）﹔

(4) 狗蠅（ 8:16-28 ）﹔

(5) 獸疫（ 9:1-7 ）﹔

(6) 瘡疫（ 9:8-12 ）﹔

(7) 冰雷（ 9:13-35 ）﹔

(8) 蟑蟲（ 10:1-20 ); 
(9) 黑暗（ 10:21-27 ）﹔

(10）殺長子（ 12: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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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5 埋葬

Burial, Sepultura 
見 1823 喪禮。

1446 城市

City, Civitas 

人類生活的狀況，由原始的漁獵生

活，而進入游牧，由游牧而進入農業，

再由農業而進入城市生活：這些都是人

類文明進步的重要轉換點。它的過程並

非是突飛猛進的，更不是突然的轉變，

而是積年累月的慢性演變。這裡我們所

討論的是由農村而城市的變化步驟。農

村的生活自然是單純樸素的，無甚階級

區別的。可是到了城市生活的階段，卻

大不相同了。首先出現的是種種形形色

色的職業，諸如匠人、工人、商人、軍

人、政客、文書、司祭、君王等，而他

們之間的關係卻又不是等量齊觀，不分

軒輕的，而是有地位、權力、尊卑及主

屬之別。它的最高主權是依政體之不同

集中於君王的宮殿，或司祭的廟宇。城

市中的人生既然逐漸複雜繁化，於是其

需要也就與日俱增，這就開散了人類幻

想及創造力的大門。其間最主要的，也

是與人類歷史文明有著巨大闢係的創

舉，要算是文字的發明，諸如象形文字

及模形文字就是。

在巴力斯坦正式城市的出現，應是

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的事。其間固然有耶

里哥城，遠在公元前六、七千年前就已
建立，但它只是一種例外﹔是在聖地絕

無僅有的一座最古老的城市。初期的城

市，大都是窄小不宜居住的，除了君王

的宮殿之外，內中房舍的建築，既無秩

序，又不美觀，更無整齊街道之可言，

能容納的人口，也是十分有限的，絕大

多數的人民是在城牆之外雜處而居的，

只有在戰爭兵荒的時期，才盡數逃入城

1445 1446 

中，作為避難所。考古學者等己證實這

些古城所佔的面積是如何的窄狹：舍根

城只有二百三十公尺長，一百五十公尺

寬﹔默基多三百公尺長，二百二十五公

尺寬，同時代的耶里哥城，亦只有二百

二十五公尺長，八十公尺寬，其後才擴

展至三百公尺長，一百五十公尺寬。至

於一千一百公尺長，六百五十公尺寬的

革則爾，則是當時古城中的大城市了。

當然與聖地之外的沿海大城，如彼布羅

斯及烏加黎特，是不能比擬的。

長期輾轉於曠野過慣遊牧生活的以

民，初次進入已有不少城市存在的聖

地，對於一切是相當陌生的。對於城市

的存在，及其建築懷有不屑的心情及輕

視的態度，認為是人類狂妄自大的表現

（見創刊：卜9 ），是罪惡敗亡的淵源（見

創 19:1 26 ）。但是，日久天長，他們也
就不得不接受客納罕地區原有民族的高

度文化，而漸漸開始修建自己的城市。

在這些城市中，最值得注意的當然是耶

路撒冷及撤瑪黎雅，蓋二者均是君王居

住的城市，是二國的首都，其中有君王

宮廠、神廟及室里殿。在聖經中，尤其耶

京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竟多次稱之為

「城市」而不名（依 66:6﹔則 7:23 ），由

此可知是盡人皆知的城市。有時稱之為

「天主的城」（詠87:3 ），「上主的城」（依

60: 14﹔詠48:9 ），「聖城」（依48:2，曰：

I ﹔詠87:3﹔厄下 11: 1 ﹔瑪27:53 ）或「達

味城」，因為是達味親自由耶步斯人手

中爭奪來的一座城市（撒下 5:7,9﹔列上

3: I ; 8: 1 ; 9:24 ; l I :27﹔依 22夕，厄下
12:37 ）。一種頗富默西亞主義色彩的說

法是「大玉的城區」（詠48:3 瑪 5:35 ）。
在新約的著作中，耶京不少次含有寓意

的說法，且由物質的耶京，而變成精神

的或謂屬神的耶京，亦即天上的耶京

（迦 4:25,26﹔希 l I: 10, 16 ; 12:22 ; 13: 

14﹔默 3: 12 ; 21:2,10 ; 22:14,19 ; l 1 :2 ; 
20:9 等）

城市建築的藍圖到了希臘及羅馬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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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時代，發生了革命性的徹底革新。它

再不是窄小醒醒的小型城市，而是廣大

遼廓可以容納很多人口的大城。城牆城

門的作用，亦漸次於無形中消蹟。城中

有經緯大道整齊劃一的街市，更有不可

或缺的廟宇、廣場、商場‘運動場、劇

場、圖書館、水池、水道等等的建築。

當然更有政府及其行政人員及軍隊駐紮

的地方。其次則是居民的房舍，有些城

市更有作為點綴品用的牌坊、石碑、石

柱、態像等。

在聖地中按這種藍圖建築的城市，

有瑪黎撒及革辣撤二城。

1447 宮骰

Palace, Palatium 

近百年來，考古學者曾經作了很大

的努力，在聖地及其周圍的古文化區，

從事挖掘、考察及研究，使不少地下的

古老文物、建築及宮殿重新出土。這裡

我們所要討論的就是聖地的宮殿。所謂

宮殿，就是古代國王所居住的房屋，普

通是比較巨大莊嚴的，並在地形上佔有

重要的位置，且常與廟宇接連在一起，

而成為全民族或地區的政治及宗教中

心。在這裡居住著國王及他的家人與大

批主管政務、經濟、雜務等的人員，以

及僕牌及衛隊。這個中心與國王沒有直

接關係的普通居民，是不准在這裡居住

的。

聖經上所提到的耶京撒羅滿宮殿

（列上 7 ），雖經考古學者們的努力考察

挖掘，但至今毫無所獲，蓋那座古老的

建築物早已盡毀無餘，因此，所說的黎

巴嫩林宮、圓柱大廳、審判廳、君王住

的宮室，以及法郎公主的宮室等等，皆

未能以考古學來加以證賞。這座撒羅滿

宮猶如其他古東方的王宮，與耶京聖殿

緊緊相連，並以堅固的圍牆將全圓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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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最重要的兩個建築物園圍起來。

望地第二座重要的王宮，是在北國

以色列的撤瑪黎雅城。考古學家己數次

在此考察，可惜因為在這座古城的廢墟

上，已滿﹛布阿拉伯人的私人田園和果

林，故此很難作全面性的挖掘，以獲得

對這座宮殿的徹底認識，不過，據學者

考察的結果，證實這座王宮始建於放默

黎（ 885-874 ）國王時代，完成於下任國

王阿哈布時代（ 874-852 ）。後期的國王

雅洛貝罕二世（ 783-743 ），曾將這座宮

殿大加修飾。

聖地第三座值得提及的宮殿，是耶

京大黑落德（ 3 7-4 ）的工程。耶穌受難
時曾被解來這座宮殿，受到黑落德安提

巾白的戲弄嘲笑（路曰：6-12 ）。它位於耶

京的北部城牆處，即現在所誤稱的「達

味樓塔」處。黑落德的這座雄偉的王

宮，曾被史家若瑟夫加以清楚的描述，

它主要是由三座樓塔及正式王宮所構

成。三座樓塔的名字則以大黑落德的朋

友希丕苛（ Hippicus ）、兄弟發撒厄耳

及愛妻瑪黎安乃為名。這一部份已被考

古家所挖掘考察並加以證實。其第二部

份，即偏向南方的正式王宮，因被現今

的亞美尼亞會院所﹛占據，故仍未能從事

挖掘。

1448 宴席（籃席）

Banquet, Convivium 

所謂挂席，即是在不平常的環境或

機會之下，預備特別的飯菜而食之意，

並且是除了養身護體的目的之外，還帶

有一種特別意義或目的的聚餐。聖經上

的鐘席亦然，比如慶祝兒子斷乳或行割

損禮的歡宴（創 21:8﹔路 l 呵，59 ），國

王之登極一一阿彼默肋客（民 9:27)

撤烏耳（撒上 11: 15 ）、阿多尼雅（列上
1:25,41 ），生日（谷 6:21 ），婚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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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 。可 12﹔多 7:8 ﹔ 8:19,20﹔若 2: 1 ﹔瑪

22:2 ），平安的歸來（路的：23 ），們徒

的召選（路5:29 ）。與以民不同的宗族，

亦時有聚餐歡宴的習俗，以示種族血統

的聯繫（撒上 9: 13 ）。「巴斯卦」羔羊

原來也是一種家庭式的宴會，後來在以

民歷史上，卻有著重大的象徵意義。

鐘席的基本象徵性，卻在於表示盟

約的締結。這是古今中外一成不變的習

慣，也是由人的心理作用而來，蓋食物

本是為給人養生之用，如果大家同桌而

食同樣的美餐，很自然地在象徵著大家

彼此心同意合，彼此間的契盟，友誼﹔

為此，依撒格同阿彼默肋客立約之後即

大設鐘席（創26:30 ），雅各伯同拉班亦

然（益的 l :46,54 ），以民代表與上主結

盟後，也有宴會（出24:9-11 ）。此種宴

會在以民歷史上，不斷以祭舵的宴會方

式舉行，就如上主真在他們中間同席而

食，故此聖經上有「在上主你們的天主

面前宴會歡樂」的說法（申 12:7 ﹔ 14:26 ﹔

16 ：日， 14 等）。這種與天主同宴的觀

念，很早便同對默西亞時代的企望，及

它的歌舞昇平的歡樂相連起來，世界萬

民都要來參加上主的聖宴（依25:6：，的

13 ）。這種萬民的同歡赴鐘的觀念繼續

保存，並發展以至於新約（路 14: 16﹔見

瑪 8: 11 ﹔默 19:9 ）。耶穌自己在他的比

喻上（瑪 22:2 路 14: 16 等）及他的最後

晚餐中，亦提到了天圈中的聖宴（路22:

15 ）。由此，聖體聖事亦被稱為「主的

晚餐」，即鐘席（格前 1 1 :20 ）。

至於挂席的外表方式，聖經上亦有

詳盡的敘述：事前主人先下請帖，等宴

席備好之後，再打發僕人去請客人前來

赴宴（瑪 22:3 等）。客人來到，主人行

口親禮以示歡迎（路 7:45 ），倒水洗腳

（路 7:44﹔若 13:4：，弟前 5: 10 ），洗手
（谷7:3 ），給客人頭上傅油（路7:46) ' 

客人按尊卑就坐（創的：33﹔撒上 9:22 ﹔
路 14:8 ），坐於地艷或枕靠皮墊之上（撒

上 20:25 ：，友 12: 15 ）。飯食以肥肉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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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22: 13：路的：23 ），席上有酒（依22:

13﹔德 9:12﹔亞 6:8 ），音樂，歌唱（依

5: 12：德 32:5﹔亞 6:4,5﹔路 15:25)

跳舞（瑪 14:6 ）。宴會問且有主席及其

應有的態度（德曰： 1-13 ）﹔過度的飲食

卻常是先知們攻擊的對象（依 28: 7,8 ; 

亞耿耿參見格前 6: 13﹔斐 3: 19﹔羅 13:

13﹔迦 5:21 ﹔伯前 4:3)

1449 家庭

Family, Familia 

舊約家庭一詞，在舊約中稱「父

家」（創 12: 1 ），這指出古以民的家庭制

度，是以父親為主的大家庭制度。家庭

是組成社會、國家或支派的最小單位﹔

其次有家族，有支派。一家之主是父

親，父死，則由長子繼之（創24:60﹔詠

127:3-5 ）。家庭中的份子，除了父親之

外，有父親的妻子，和妾侍’以及她們

的一切子女，甚至連僕人、牌女、客人
及外方人都算在內。家庭的宗教生活由

父親來主持，他是家庭的可祭（約 I : 5 
等）。其次有關社會、法律及對外的來

往一切事項，亦都由父親來解決。由此

可見，最初的家庭是很大的，但這只限

於聖祖時代的遊牧生活期間，其後在君

王時代的家庭，因著社會環境的變遷，

自漸縮小，而多妻的制度，除君王之

外，亦不復存在，這可由考古學得到確

切的證明。並且智慧書上的教訓亦清楚

地指出，以民的家庭是一夫一妻制的，

並且古時代的父親的超級特權，甚至對

子女的生殺之權（見創 19:8; 38:24﹔民

11 :39 ），亦不復見，而由國王或長老代

之。母親的地位亦隨著時代的演進，日

漸提高，格外是子女眾多的母親，她是

父親的有力助手，子女們的指南（籤 l : 

8 ; 6:20 ; 10: 1 ﹔德 7:29 ），鐵言更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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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美妙高尚的「賢婦讚」（錢 31: 10-

31) 

新約時代的猶太家庭，只限於父母

子女為主要成員，較為富有的，則有僕

牌及管家（瑪 10:25,35﹔路 16: 1 ﹔若 4:

53 ）。在耶穌講的許多比喻及他的一生

言行中，已給我們清楚的刻竄出家庭的

模型。母親對子女的愛護（瑪 15:22 等

20:20,21 ：，路 7: 12 ﹔ 23:28 等），固然值

得我們讚賞，但特別使我們注意及感動

的，卻是新約上數位父親對子女的熱切

關心照顧，比如雅依洛（路 8:42 等）

另一位相似雅依洛的家父（路9:38等），

蕩子的父親（路 15: 11-31 ）。由此可見，

猶太人的家庭組織及聯繫，是十分嚴密

及鞏固的，也正因如此，它才經得起兩

千年以來的歷史考驗，而保存其民族文

化至今﹔也正因此耶穌明知，他向門徒

們所耍的條件是很苛很難，也是很偉大

的一一要放棄家庭而跟隨他（路 14:26

等）

保祿給與家庭一種深刻的宗教意

義：它來白天主（弗 3: 15 ），故此妻子

要在主內聽丈夫的命，因為他是一家之

長（頭），猶如基督是教會之長（頭）。

丈夫應猶如基弩之愛護教會，而愛自己

的妻子，愛妻子如愛自己（弗 5.泣，23;

哥 3 ：峙， 19﹔伯前 3 1-7 ）﹔同樣，子女

應孝愛父母，而父母要善待善教子女

（弗 6: 1-9﹔哥 3:20-25; 4:1) 
「家庭」很快成了聖教會的象徵，

被稱為「天主的家庭」’猶如古代的選

民被稱為「以色列之家」’猶如天主的

大家庭，這種思想亦很巧妙地見於新約

（格前 3:9﹔弗 2:21 ﹔ 4:12﹔伯前 2:5 ）。

聖教會的子女則形成了「天主的百

姓」，而替代了舊約中的以民（見瑪 1:

21 ﹔ 2:6﹔路 1 ：帥，77 ﹔ 7: 16﹔宗 l 8: 10; 

羅 9:25,26﹔格後 6: 16﹔希 8: 10 ; 10:30; 

11 :25 ）。聖保祿並將宗徒及主教比作家
庭中的父親，並有時將自己比作母親，

他們在天主的大家庭中，各盡其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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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4:15﹔格後 6:13﹔得前 2:7, 1 l ﹔迦 4:

19﹔弟前 3:5)

見 1683 婚姻、 278 父母、 1684 婦女、 65

女人、 964 長子。

1450 容藐

Face, Facies 
見 1383 面。

1451 庭院

Court, Atrium 
覓 2107 聖殿，殿字。

1452 恩許（許諾）

Promise, Promissio 

恩許或許諾這一字，未見於舊約，

但對恩許這一事實，實可說是舊約裡一

主要思想。舊約裡第一個恩許，可說是

通常所稱的「原始福音」’即創 3: 15 所

載，天主在元祖父母犯罪後，立即對他

們許下，將來由女人的後裔中，要有一

位，把魔鬼的頭顱踏碎。及在選了亞巴

郎後，天主便對他作了一連串的許諾，

即要使他成為一個大民族，要祝福他，

使他成名，成為一個福源，地上萬民都

要因他而獲得祝福（創 12:2,3 ）﹔又許

下把客納罕地賜給他及他的後裔（創 12:

于7 ﹔ 15 :5-7 ﹔ 22:15-18 ）。之後，天主
對依撒格、雅各伯，一再地把對亞巴郎

的許諾又加以肯定（見創 26:2-5 ﹔ 28:

13-15; 35:9-12 ）。而且全部聖祖的歷
史，直到若蘇厄書，無非是記述，天主

如何逐漸實現了他曾對亞巴郎、依撒格

和雅各伯所作的許諾。而且可說，每一

個許諾的實踐，同時又是另一新的許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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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開始。如以民佔據了客納罕地，正式

成立了王朝後，出自雅各伯的後裔達味

成為猶大國的君王，天主便藉先知納堂

向達味許下：「我必在你以後，興起一

個後裔，即你所生的兒子，我必鞏固他

的主權﹒我要鞏固他的王位直到永遠」

（撒下 8: 12, 13) 
由「直到永遠」一句，可知是指默

西亞，猶言日後默西亞必出白達味的後

裔，而默西亞將建的國（即天圓或神

國），必將永存。這一許諾，一方面既

是天主對聖祖亞巴郎、依撤格、雅各伯

許諾的實踐，同時另一方面，可說這一

許諾是舊約裡有關許諾的思想的頂點與

最高峰，是以直到天主預定建立新約的

時期來到時，天使向聖母瑪利亞報告

說：「瑪利亞，不要害怕，．．．．．．你將懷

孕生子，並要給他起名叫耶穌，他將是

偉大的，並被稱為至高者的兒子，上主

天主要把他祖先達昧的御座賜給他。他

要為王統治雅各伯家，直到永遠﹔他的

王權沒有終結」（路 1 :30-33 ）。是以天

使向聖母所說的這段話，與先知納堂向

達味所說的，在千百年後先後互相輝

映，道出了舊約裡許諾的真諦。同時天

使這一報道，不只是天主對達味許諾的

實踐，而且也是天主對聖屆亞巴郎的許

諾的實踐，是以聖母瑪利亞在他的感恩

歌裡，詠唱說：「正如他向我們的祖先

所說過的恩許，施恩於亞巴郎和他的子

孫，直到永遠」（路 l :55 ）。而且我們也

可再加添一句，天使的這一報告，也正

是天主在樂園裡，對人類原祖所報告的

「原始福音」的實踐。

從以上所述，因耶穌的降生，舊約

裡的許諾，可說已完全實現了。但正如

舊約裡一個新的許諾，既是前者許諾的

實現，而同時又是對日後要成就的新的

許諾：同樣耶穌的來臨，一方面既是舊

約裡許諾的實現，但同時又是日後生活

於新約時代的人的許諾或恩許的開始。

耶穌給人許了什麼，耶穌給人許下了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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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如耶穌說：「你們心裡不要煩亂，

你們要信賴天主，也要信賴我，在我父

的家裡有許多住處，我去原是為給你們

預備地方，．．．．．．為你們預備了地方以

後，我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裡去，為的

是我在那裡’你們也在那裡」（若 14: 1-
3 ）。或如若望在他福音的結論裡所

說：「這些所記錄的，是為叫你們信耶

穌是默西亞，天主子，並使你們信的

人，賴他的名，獲得永生」（若 2 0: 

31 ）。參閱若 3:15,16-18; 6:40; 9:38 ; 

10:25 ﹔ 12:44-50 ﹔ 17:20,21 等。由以上

所引各節看來，為獲得耶穌所許的永

生，所決不可或缺的條件，乃是信。不

過，不只是理智方面的信，而且因信而

愛，愛也不是空願望，而是見諸行動的

愛，即遵守耶穌的誠命，如耶穌說：

「誰愛我，必遵守我的話，我父也必愛

他，我們要到他那裡去，並在他那裡作

我們的住所」（若 14:23 ）。日後宗徒們
傳教時，亦即以這一思想，為講道的題

材。這裡不能一一細述，只簡單提一二

例證’如雅1 :22 ﹔ 2:5 。至於其他宗徒書
信，讀者可自行參閱。

既如上述，為獲得耶穌所許的永

生，不可或缺的條件乃是信、愛（以及

望德）。耶穌主主使人易於信及愛，在他

受難前，向宗徒許下，要派遣護慰者聖

神，亦即真理之神來，當聖神降來時，

他要教導他們一切（見若14:15-17,26 ﹔

16:5-14﹔宗 l :4,8）。是以聖神乃耶穌所

賜與新約時代的人，亦即信他的人的第

一個大恩許。聖神既已如耶穌所許降臨

了（宗2: 1-4），那末，耶穌許與信他的人

必獲得永生的許諾，也必將獲得實現。

從以上所述，新約是舊約恩許的實

現，舊約的恩許是賜與亞巴郎的後裔，

然而當默西亞來臨以及建立了新約後，

卻不起以民所接受。難道天主的許諾落

了空？這是聖保祿宗徒在羅9 1 l三章所
顧談的難題，而且也是困擾著保祿，使

保祿感到極端痛心的問題（羅 9:2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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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保祿費了三章篇幅，以極沉痛的文筆

引經據典，反覆陳述，作了以下數點結
論．

(1) 天主的話或許諾絕不會落空（ 9:6; 

11 :29) 
(2) 天主的恩許原不只賜以民，而且

也包括其他異民，如他所說：

「不是凡從以色列生的，都是真以

色列人，．．．不是血統上的子女，

算是天主的子女，而是藉恩許所

生的子女．．．」（ 9:6-9 ）。怎樣算是

藉恩許所生的子女？按保祿的解

釋，成義也即成為天主的子女，
是由信仰，而不是憑著行為，即

只憑守法律，因「法律的終向本

來是基督，好使一切信仰者獲得

正義」（ 10:4,9-1 3﹔參閹迦 3: 1-

29) 

(3) 外邦人獲得救恩，是為激動以民
歸向基督（ 11:11-14)

(4) 以民的執迷不悟只是一部分，而

且可說是暫時的，將來有一日，

即直到外邦人全數進入天國後，

全以色列也必獲救（ 11 :25,26 ）。
這樣天主賜與亞巴郎的許諾，

「使他成一福源，萬民要因他獲得

祝福」’就完全實現了。

1453 恩寵﹝救恩史l
Grace, Gratia [History of 
Salvation, Historia Salutis] 

「恩寵」，或「神寵」，或「神惠」

等名詞，廣義的說，是指天主賜給世人

的各種恩佑，使人達到他的最後目的或

宗旨，即所謂永生。依據這概念，非但

「敢示宗教」’就是非敢示或所謂的「自

然宗教」’也都含有神寵的一些意義。

事實上，除基督的聖教外，其他的宗教

一般都沒有聖寵或寵愛的那種嚴密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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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即天主自願而無代價地，賜給世人

那種讓人成為自己的義子，成為自己的
繼承者，使他有分於自己性體（伯後 1:

4 ）的恩賜。既然在聖經上聖寵的道理

不是做示於一時，而是逐步發展的，自

然在梅瑟五書中，我們決不會找到那在

聖保祿及聖若望著作中，所記述的聖寵

的教理。

在本題中，我們先陳述聖寵的重要

名稱，然後依照舊約和新約的提示，研

究聖寵的概念和聖寵知識的演進。

1 聖寵的主要名稱

1.1 希伯來文聖經

在希伯來文聖經中，聖寵的主要名

稱為：

1.1.1 hen ’即「垂愛」「得寵」（創 19:

19 ﹔ 39:21 ）、「姿色」（接31 :30 ）、

「慈惠」（詠 45:3 ）等。 hen 的語

很為han凹，即「恩待」、「厚待」

（創 33: 11 ）、「表恩情」（依 27:

11 ）、「憐恤」（拉 1 :9 ）。由同一

語根，生出haninah （耶 16: 13 ）。

這另一名詞，！思高譯本譯作「憐

愛」

1.1.2 舊約中，指示聖寵最普通的名詞

也許就是 hesed ，即仁慈（創 24:

12﹔米7: 18等）、慈愛（詠5:8 ）、

慈惠或慈悲（依的：7)

1.1.3 另一語根 raham ，原謂「憐恤」

（依 13: 18 ），也是很重要的。由

這動詞所生出的名詞 rehan﹔指示

母親對其子女和天主對世人所懷
的「憐恤」。思高聖經將它譯為

「憐憫」、「撫恤」（依9: 16 ）、「憐

恤」（申 13: 18 ）、「愛，憐」（歐 1:

6 ）、「憐愛」（詠 103: 13 ）、「憐

惜」（依27: 11 ）、「表示憐愛」（依

30: 18 ）、「大施愛憐」（耶 31 :20) 

等。

1.1.4 razon ，原謂「中意」、「悅納」、

「喜愛」等，準此「在悅納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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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49:8 ）一句，其基本的意義就

等於．在施恩寵的時候，參見依

58:5 ：「上主悅納的日子」。大概

說來，上主的 razon 是指他所喜

悅，所愛慕的。

1.2 希臘文聖經

上述名稱在希臘通行本裡’常譯作

charis 及 eleos ﹔再說，新約上每次記

載的 charts 所刻劃出的意思，遠超過

舊約書上同名詞所包含的意思，甚至有

的學者說，舊約就根本缺乏一個能比擬

新約中 charts 的類似名詞。這不足為

奇，新約是在聖言降生並救贖人類之後

寫作的，它的作者、尤其是聖保祿所使

用的 charis 一詞，自然充滿了一些古

人從未聞到的事，從未懷著的思想。可

是這不是說，舊約沒有聖寵的概念，只

不過在舊約中實在缺乏一個與 charis 同

樣豐富意思的名詞罷了。

以下我們應再指出 charis 與
charisma 這兩個名詞，在新約中所含的

主要意義：

1.2.1 charis 的意思

1.2.1.l 「動聽」、「溫和」’見路 4:22 ﹔

哥 4:6 。

1.2.1.2 「寵幸」、「恩愛」’見路 1 :30 ; 

2:52 。

1.2.1.3 「功德」’見路 6:32 ，如基督的

「恩寵 J （迦 l :6﹔宗的： l 1 ﹔羅 5:

15 等處），幾乎等於「基督的功

德」

1.2.1.4 天父或其聖子耶穌所賜與世人的
「各種恩賜」’見羅 3:24 （恩寵）

鐸 2: 11 ﹔ 3:7﹔希 2:9 。同樣的概

念亦見於書信問候詢及結論內：

「願恩寵與平安．．．」’見羅 l :7 ; 
格前 l : 3 ; 格後 l :2 ; 羅 16:

20,24 。

1.2.1.5 很值得注意的是：「恩寵」這名

詞，往往指天主父因著基督的偉

大功德，所賜給人的各種超性恩

賜：如救贖、成義、信仰、寵

愛、常生或永生﹔並且也指基督

聖教，或本著福音所宣講的新

約，見宗 13:43 ：「二人（保祿和
巴爾納伯）同他們談話，勸他們

務要堅持天主的恩寵」’即天主

耶穌的福音。

1.2.1.6 以「恩寵」一詞，有時也轉指所

謂的「寵佑」’如格後 12:9 ：「有

我的恩寵為你夠了」。
1.2.1.7 「恩寵」有時也指職務及聖召，

見羅 l :6﹔迦 2:9 。

1.2.2 charisma （恩賜）與「恩寵」的

義立
圓
心往往相同或相似，如格後 1: 1 l ﹔羅

5: 15 ，但也有兩個意義的含義：

1.2.2.1 指聖職或聖事的聖寵，見弟前4:

14 ，弟後 l :6 ：「不要疏忽你心

內的神恩」’「藉覆于所賦予你
的恩賜」

1.2.2.2 指婚姻內或婚姻外的貞潔聖寵，

見格前 7:7 ：「每人都有他各自

得白天主的恩寵」

1.2.2.3 憑自然或超自然的資質，服務他

人的寵佑，如伯前 4: 10 所載﹒

「各人應依照自己所領受的神

恩，彼此服事，善做天主各種恩

寵的管理員」

1.2.2.4 最後，這名詞也指示凡樽益教會

或信徒的種種非凡恩典，如說預

言、治病等，見羅 12:6﹔格前

12:4,9,28,30,31 ’及本辭典「恩
賜」條。

注意在思高譯本內， charis 通常

譯作「恩寵」’ charisma 則譯作「恩
賜、神恩或奇恩」

2. 聖寵與救恩史

2.1 舊約
聖寵的問題與聖經上的其他大問

題、如原罪、救贖、罪惡、成義、聖事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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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具有分不開的密切關係。為了聖經

對聖寵所記載的教理幾與救恩史同化

了，故此筆者擬藉著聖寵的道理，首先

解釋天主如何以自己的「慈愛和忠信」

拯救了世人，即寬赦世人的罪惡，聖化

人，使他成為義人，成為天父的義子和
天國的繼承者﹔如何藉著自己的聖子拯

救墮落的人類，使他們從新獲得所失的

恩惠，而且獲得比所失的更豐盛。這的

確是天主的奇妙計劃，也是救恩史的真

諦。只要我們用心思考，就可明白「救

恩」的本質便是「寵惠」’故此「救恩

史」也就等於「寵惠史」或「聖寵史」。

再說，這種觀念不是筆者本人的創見，

而是聖經原來的歐示，這從舊約來說，

只要徵引智慧篇（特別是 10 19 ），便不

難心領神會﹔從新約來說，只要閱讀羅

1 1 l ﹔弗 1-3 等章，也可一目了然。

天主創造人按照自己的肖像，是因

為要他們藉著自己的寵惠成為天主的義

子，為能分享他的性體和他的光榮：罪

惡雖叫人失落這種尊位，可是天主的計

劃終不能落空，富於慈愛的天主，藉著

他的寵惠和藉著相應這寵惠的世人的信

仰，仍然拯救了人類﹔換言之，天主參

與人頓的歷史，只是為了救贖人，為了

提高人性，而天主的最偉大參與，即是

遣發自己的聖子耶穌基督降世，做人類

的救贖主。在耶穌降世以前，救恩的普

遍性因各時代的牽制而暫受到限制，但

在耶穌降世後，救恩則如日出東方，達

及地極，超過時間和空間﹔的確，「凡

有血肉的，都要看見天主的救援」（路3:

6 ），這出於依撤意亞的預言，現在看

來，的確符合事實，信而有徵了。

救恩史與人類的歷史是分不開的，

這不外是說，救恩史並非開始於我們信

仰的祖宗亞巴郎，而是早在我們的元祖

亞當和厄娃的時候，便已開始了。天主

一造生了人，就提升他佔居超性尊位，

將自己的寵愛賞賜了他，叫他成為自己

的義子和朋友。但後來為了公義，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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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表明自己的忠誠，而人在試驗上竟慘

告失敗，故此天主懲罰他，卻也同時給

他預許了未來的救恩。不論創 1-3 三章

的文體是多麼民俗化，究竟是記載了天

主的敢示，和天主教的基本道理，即惟

一的全能天主造化了萬有，也特別造成

了萬物之靈 人，且賞賜人寵愛，而

人因著所犯的原罪，甘心情願遠離天

主。雖然如此，最後的勝利者不是誘人

犯罪的魔鬼，而是由於愛創造了人類的

天父，換言之，就是「天主救眾人的恩

寵」（鐸 2: 1 l ﹔弗 1 :3-14 等）。智慧篇

的作者早已看清了救恩史，不外是世人

的罪過和天主的恩寵的交替，以及這種

交替的終結，即聖寵的勝利，因而有

10:1 4的那段描述。救恩史的原理既然

這樣，現在就依照這原理來說明，救恩、

史或「天主救眾人的恩寵」的一些特

點。

從亞當到亞巴郎這一段時期，人類

生活在地球上究有多少年，是一項屬於

科學的問題，並不是神學家應解釋的問

題。屬神學的問題乃是：究竟那些很多

很多的人，即所謂的「異民」，不論他

們是生活在望子降生以前，更具體的

說，生活在亞巴郎以前的人，或生活在

聖子降生以後的人，對於「救眾人的恩
寵」可有什麼關係？神學家憑著聖經的

敢示，認為這大多數的人也生活在聖寵

範圍內，理由是：

(1) 萬民有如萬物，非但是天主造成

的，且也是天主養活而治理的

（創 10﹔申 32:8﹔依 40:25 ﹔ 41 :8-

10; 42:10-12 ; 49:6; 51 :4-5 ; 52: 

10 等）

(2) 以民的被選拔不是一種輕視異民

的舉動，反之，按天主的敢示，

亞巴郎被選拔是為萬民公共的大

利益而進行的，亞巴郎要成為萬

民的福源。聖保祿說得好：「天
主在過去的時代，容忍了萬民各

行其道，但他並不是沒有以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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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己作證」（宗 14:16,17)

f 3) 天主既然治理萬民，所以他從沒

有忘記萬民，而且事實上，他以

自然律，即那刻於人心上的良

知，以及他的照顧，他所賞賜與

萬民的恩惠，照聖保祿所說，證

明了自己不只是猶太人的天主，

而且也是外邦人的天主（羅 3:

29) 

f足以上所述看來，似乎應該說天主
的聖寵 或按智的作者的話，天主的

智慧一一從沒有離開人類，所以雖然新

約更合理地稱為聖寵的時期，然而舊約

也是天主聖寵的治績。這沒有別的，只

是因為舊約原是為新約的準備而建立

的，即是說，舊約和新約的濟世措施，

並沒有呈現一種彼此相違的狀態，相

反，而是有著一種一脈棺通而趨向完成

的狀態。吾主耶穌在山中聖訓中和聖保

祿在其書信內，關於表面看來顯得很嚴

厲的舊約宗教的爭論，其直接受到口誅

筆伐的，究竟不是天主藉著梅瑟所定下

的法律，而是歷代人們對這法律所加的

「傳授」（谷7:3 ），即那些先人曲解法律

的傳授。

事既如此，深思靜慮的人不免要

問：天主怎樣準備了自己聖子降生的時

代呢？這問題就如一切有關聖寵的問題

一樣，非常深奧精微。依照聖經的敢

示，我們只能說：

(I) 天主沒有捨棄法律以外的人，即

外邦人﹔在這些外邦人中也常有

著天主的子女（若 11:52 ），即常

有著「與天主往來」的許多義人

（創 5:24 ）﹔可是為了實行拯救人
類的計劃，天主選拔了一個特屬

於自己愛顧的民族。這個選拔，

不論如何表示天主對以民之眷

愛，究竟是一種眷愛全人類的辦

法，及拯救全人類的大道。天主
不是親口對亞巳郎說明了這選拔

的宗旨嗎？他說「我要使你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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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大民族，我必祝福你，使你

成名，成為一個福源。．．．．．．地上

萬民都要因你獲得祝福」（創 12:

2,3 ）：所以，我們可用現代神學

家的話來說：以民的選拔，正是

為了救助人類。
(2) 如果特別著眼選民的生活，這民

族的生活真可謂得天獨厚，滿握

了天主的寵惠，甚至可說，選民
的歷史同時也是聖寵的歷史，或

更清楚的說，是救恩的歷史。事

實上，不論是舊約或是新約，救

恩史之所以能出現，只是因為天

主，為了拯救世人，不斷地將各

種恩寵賜給了世人。這救恩的聖

寵，在天主方面說，是一項救人

的志向，一項救人的行為，一項

救恩的遺產，並且也是一項救恩

的勢力﹔在世人方面來說，乃是

一種祝福，或一項「福源」

關於私人和聖寵彼此間的關係或反

應，請參閱「成義」條。在下，我們只

略述在舊約時代，天主如何全般地把聖

寵分賜給選民。在舊約時代，天主分賜

聖寵的途徑乃是﹒

2.1.1 許諾

天主給亞巴郎和其他宗而且所許的

「諾言」（創 12:2, 7; 13:15-17; 17:5-8,21; 
22:16-18 ﹔ 26:2-4,23,24 ）。這諾言包含

著：

2.1.1.1 「許地」。這許地將是亞巴郎

後裔的產業，且按新約的玄

理，許地是諸超性恩惠的預像

（見宗20:32﹔迦3:18-29﹔弗 I:

14 18; 5:5 ；哥 3:24﹔鐸 3:7;

希 6: 17 ; 9: 15﹔雅2:5﹔伯前 l : 

5 等處）

2.1.1.2 「後裔繁多」（創 13: 16 ; 22: 17 

等處）

2.1.1.3 萬民藉亞巴郎的後裔所要蒙受
的洪福。諾言所含的第二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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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恩賜，事實上是彼此分不闊

的，因此，新約通常總是把它

們聯合起來講論。實在，聖保

祿屢次提及亞巴郎的後裔繁

盛，並不只就他的血統而言，

且也包括那些效法他的信仰的

異民，再說，按聖保祿的道

理，萬民所以獲得祝福，並不

是憑著亞巴郎的許多後裔，而

只是藉著亞巴郎的那位至尊的

後裔：默西亞、耶穌，見羅4﹔

迦 3 :6-29 。天主許給亞巴郎的

諾言，既然全靠天主親口所說

的話，自然具有無比的確實性

和永久性，並且預言萬民都要

藉著亞巴郎的後裔，而蒙受祝

福，也就是此諾言。

2.1.2 法律

聖寵的第二條途徑便是法律，即梅瑟的

法律制度，它是繼諾言之後，為天主賜

與選民的恩惠。法律這制度不但沒有取

消諾言，而且它們二者在某些觀點上，

具有完全的相同點，比如創業主就是天

主，在諾言制度如此，在法律制度亦

然，便是一例。應該注意，雖然法律與

諾言彼此有著密切的關係’法律卻缺乏

諾言的永久性和普遍性﹔再說，由於法

律制度依據西乃盟約，即一項雙邊的合

同，因此，法律制度的直接對象便是選

民 以色列，結果，它就不十分著意

普世的人類﹔也就為了這原故，在法律

制度之下，弊端的發生就不易控制了。

實際上，弊端也的確發生了：選民過於

熱中和主張國家主義，便是其中的例

子。這些缺點，在墮落的人類說來，白

是難免的。話雖如此，法律既由天主藉

著梅瑟所頒發，又因為給人規定了美善

的指示，因此，它仍是美善和聖潔的。

法律制度帶來的其他好處，就是在它的

制度下，出現了一些其他的事，這些事

都很清楚說明法律真是天主的聖寵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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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特寵。這些鞏固法律或擴大法律勢

力的因素乃是：西乃盟約（出 24 等

章），肋未司祭盟約（耶 33:19-22 拉 2:

4-9 ），被天主聖神引導的若蘇厄（戶27:

18-23﹔申 34﹔德 46:1-12 ），以及各位

民長（民3:10 ﹔ 6:34 ﹔ 11:29 ﹔ 13:25﹔德
46:13-15 ）。民長中最偉大最有權威

的，就精神來說，應首推撒慕爾。撒慕

爾非僅是個民長，同時也是一位先知。

他憑著這雙重責任，建立了達味王朝，

且為天主與達味所立的盟約打開了一條
大道。從以上這些事實看來，誰都可以

瞭解天主的寵惠是怎樣的在活動著（德

46: 16-23﹔撒下7 ）。藉著達味，非但宗

教的歌曲得以推廣，而且宗教本身也內

在化了。同時人們還瞭解到，宗教係繫

於天主的聖寵及信友的信心和信仰這一

真諦。因此，在這裡我們除提出達味和

後來的聖歌編著者外，也該言及歷代所

有的先知，即從撒慕爾起，至公元前第

三世紀的歷代先知。諸先知對於聖寵的

教理，其貢獻之大，自是有目共睹﹔但

事實上，誰更致力更有效地領導選民了

解聖寵的意義，並著選民仰仗聖寵而生

活，是聖詠的編著者，抑或是先知們？

卻是很難肯定的。我們也許只可說，二

者的職責雖殊，但在達致的終向上，卻

不分彼此。先知們決不是反對法律和司

祭職的人，其實，先知們的職責既來自

法律，當然也是依據法律的精神而受調

整的（申 18 ）。他們解釋法律的真義，

也衛護法律的精神，他們衛護這種精神

至於斯極，甚至急切抵制虛髓，是屢見

不鮮的。誰審慎考察先知們的品行和教

理，一定會不由得嘆賞他們，而稱他們

為真宗教的宣道者和聖寵的宣傳者。先

知們的宣講，雖然未曾捨棄自然界和自

然律 這也只屬於偶然的事，他們宣

言的樞紐，畢竟是屬於超性界的事，即

天主的聖寵。明乎此，要明瞭先知們的
宣講所以總是不離那些高尚的論題，如

盟約、以民的選拔、上主的忠誠和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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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背信、上主的愛情和選民的負心、上

主不能改變計劃和那不斷變換的人類歷

史，以及那朝三暮四的人心，就不會有

困難了。在先知們宣講的各高尚論題

中，其最為動人而又最高貴的，莫過於

默西亞論，或默西亞主義。的確，卻也

不可忘記，默西亞實在是天主賜給人類

的一切恩寵中的一種最大的恩寵，而講

論默西亞的道理，邏輯地不能不講論天

主的偉大聖寵的道理和教義。默西亞將

是新盟約的中保和聖寵的浩大泉源。他

佔有聖神，並要向信仰他的人，賞賜聖

神﹔藉著默西亞，天主許給亞巴郎的諾

言，要普及於萬民（迦 3: 14) 

2.2 新的

舊約中的聖寵道理，儘管多麼深奧

精妙，只不過是替在新約時代中，充份

賜予世人的聖寵，作了歐示的準備而

已。實在，天主的聖寵全然顯露在降生

為人的聖子身上，故此吾主所創立的新

約，經常簡稱為「天主的恩寵」（宗 13:

43 ），宗徒們和教會所宣講的福音，經

常亦稱為「天主恩寵的福音」（宗 20:

24 ），或直接稱作「恩寵的話」（宗 14:

雖然新約不反對舊約，而完成了舊

約，可是新約那麼深遠地超越著舊約，

甚至它該合理地被保祿和伯多綠稱為

「新受造物」。聖保祿旦淋漓盡致的把

新約的新奇性刻畫出來，保祿說：「所

以誰若在基督內，他就是一個新受造

物，舊的已成過去，看，都成了新的」

（申各後5: 17 ）。藉著降生為人的天主聖子
耶穌基督，一種新奇性的確在佔領著全

世界：耶穌所立的盟約就是「新約」（哥

3: 10﹔格前 l 1 :25﹔格後 3:6﹔希 8:8,13 ﹔

9: 15 等）﹔他宣講的道理就是新的教理

（弗3:5-9﹔哥 l :25-28﹔參見谷 1:27) ﹔
信服耶穌的門徒就成為「新人」（弗4:22-

24：，參見哥 3:9, 10﹔羅 6:6 ﹔ 13: 14﹔伯

後 3: 13﹔默 2: 17 ; 3 ; 6:4 ; 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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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這新生活，天主的義子「以新的心

神事奉天主」（羅 7:6 ）。先知們在預言

新約時，便曾言及這新約的法律應繫於

愛心、正義、忠信和對天主的智識，且

說天主要給世人換顆新心、因為天主要

將自己的法律銘刻在人心上（歐 2:18-

25﹔耶 31 :33 ; 32:37 41 ：，則 36:26-28 ﹔
37:27等處）。吾主耶穌果然將諸先知所

作的預言實現了，他曾給自己的鬥徒頒

布了「一條新誡命」’即信友們應在互

愛中生活（若13:34 ﹔ 15: 12﹔若~2:7 8; 
若二 5 ）。要知道這新約的新生命是那

裡來的？若望已十分清楚的教訓了我

們，他說：「於是聖言成了血肉，寄居

在我們中間，我們見了他的光榮，正如

父獨生者的光榮，滿溢恩寵和真

理。．．．．．．從他的滿溢中，我們都領受了

恩寵，而且恩寵上加恩寵，因為法律是

藉梅瑟傳授的，恩寵幸日真理卻是由耶穌

基督而來的．．．．．．」（若 l : 14-17﹔參見鐸

2:1 卜 15 ) 
那麼，既然「新生活」是由聖寵和

降生為人的天主子耶穌來的，世人又如
何能獲得這聖寵，這新生活呢？新約的

答詞雖不一致，但其深邊的意義卻是一

致的。全部新約無疑在教訓我們：除非

藉著信仰，人絕對不能獲得聖寵，換言

之，不能成義。藉著聖寵，人就密切屬
於基督，成為基督奧體的肢體，生活在

基督內，能同基督，能藉著基督光榮天

主聖父。聖保祿解釋聖寵的奧理，很愛

使用「在基督內，在主內，在聖神

內．．．．．．」這類語詞，換言之，保祿喜愛

用基督的奧身道理來閻明聖寵﹔聖若望

則有些不同，他直接把聖寵視作「永

生」，或視為生活天主的最大恩惠一一

聖神。一些現代的神學家說﹒聖保祿的

聖寵學是動態的，而聖若望的聖寵學則

是靜態的。這話驟然聽來，或許不錯，

但只是醒目而實缺乏真實性。事實上，

兩位聖作者著眼點雖有所不同，可是他

倆注視的客體卻是同一的客體，他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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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出來的教訓也是同一的教訓。至於聖

伯多祿，他在兩封信上所講的聖寵道

理，不僅與保祿的教理頗相同，而且還

給聖教會留下了聖寵的最完善定義：

「基督．．．藉著自己的光榮和德能，將最

大和寶貴的恩許賞給了我們，為使你們

藉著這些恩許，在逃脫世界上所有敗壞

的貪慾之後，能成為有分於天主性體的

人」（伯後 l :4 ）。最後，應該注意，保

祿、伯多祿和若望這三位新約中的聖寵

博士、雖然如上所說，他們的觀點各有

所不同，但三位卻都把聖寵的效能歸功

於救主的寶血。見羅 3:25﹔希 9: 14 ：，伯

前 1; 19﹔若一 1:7﹔默 1: 5 ﹔ 7:14 等處。

3 聖寵知識的演進

在舊約時代，或具體的說，從達味

為王時起，到主耶穌降生為止，聖寵的

道理，除了藉著法律、禮儀、先知和歐

示，得以逐漸進展外，還藉著流徒、返

回故鄉和智慧文學，獲得了開展。

因著流徒，尤其是巴比倫的流徒，

選民體味天主的聖潔，和選民自己對他所

應遵守的忠信，可更透澈了。再說，充軍

期中的先知們，尤其是厄則克耳和依撒意

亞晚年的門徒們，經常頌揚天主的聖寵，

天主永存無限的仁慈。他們更詳細講解了

聖寵的特點，尤其是它的普遍性。智慧書

的作者在這一點上，一方面接受了諸先知

們的遺教，另一方面有時一一如在智慧篇

中一一把聖寵照顧和智慧三者視為同一事

物。這些訓詰’按筆者看來，對於幫助讀

者簡略明白舊約中聖寵的概念，即救恩

史，和新約中的那高深絕妙的聖寵道理，

當有相當的禪益。

1454 恩多爾
Endor 

域名，有「多爾水泉」之意，屬默

納協支派（蘇 l 7: l 1 ），在加里肋亞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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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匣肋之東南約六英里處，距北邊的大

博爾山約有四英里之逞，以民的敵人米

德楊，息色辣及雅賓都於此地喪亡（詠

83:10,11 ），撒烏耳在進軍與培肋舍特

人作戰的前夕，曾來恩多爾求問於招魂

的女巫，但於基耳波亞山上作戰陣亡

（撒上 28:7 25) 

1455 恩加寧

En-gannim, Engannim 

意思是「花園中的水泉」’是巳力

斯坦兩個地方的地名：

(1) 位於猶大山脈與海邊平原之間舍

斐拉（ Sephela ）平原的恩加寧，

是屬於猶大支派的一座城市（蘇

15:34 ），其位置不詳，學者意見

亦各異。

(2) 依撒加爾支派的恩加寧（蘇 19:

21 ），為肋末支派革爾雄家族所
佔有（蘇 21 :29 ），學者們大都謂

它就是現在的革寧（ Genin ）村莊

（阿拉伯名），距基耳波亞山之西

南有七英里，位於自厄斯得隆

（平原）至耶京的大公路之側。

1456 恩革狄
En-gedi, Engaddi 

猶大曠野中的一個水泉及地方名

（撒上24: 1 等），意謂「野山羊泉」。位

於死海之西岸，其此勢危崖絕壁，山洞

甚多，是野山羊出沒之處。以民佔領聖

地後，將之劃歸猶大支派（蘇 15:62 ）。

當達味逃避撒烏耳時，曾來此處的一個

山案中（或山洞）避難（撒上 24:1)

猶大王約沙法特的敵人亦曾於此地聚集

重兵作戰（編下 20:2 ）。此處並有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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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溫泉，至今猶存。此水泉將恩革狄造

咬一個曠野中的綠洲，土地肥訣，有許

多棕樹，葡萄園及其他香料樹木生長於

此。這種特色亦見於聖經其他的記載

（德 24: I k 歌 1: 14 ）。據最近學者的考

察，在此發現了一些聖經抄卷、信件及

其他日常用具。此地是巴爾苛刻巴

(Bar Kokeba ）相反羅馬人造反革命時

（公元 132-135 ）的活動中心。

1457 恩厄革拉囡
E「i-eglaim, Engallim 

地名，意思是「雙牛積水泉」’位

於死海西岸，厄則克耳先知在描述由新

聖殿流出的河流時，曾提及到它（則47:

10 ），很可能就是現在的費沙水泉（ Ain 

Feshah) 

n o sn e n、U

Em 
e
訓

no Fhd 
A
峙
－

A-E 

人名，可能有「垃圾」或「石屑」之

意思，是阿摩黎人的國王，建都於赫市

朋，他曾將此區的摩阿布人悉數驅逐出

境，直至南方的阿爾農河（戶 21: 26-

30 ），他的藩屬有五個弱小的米德楊國

王（蘇 13:21 ），他的國土遷至北方的基

肋阿得南部，以雅波克河為其理想的邊

界，再經過曠野而至提庇黎雅湖邊，南

達死海的北岸，至丕斯加山麓（蘇 12:2-

3 ）。當梅瑟領導以色列百姓經過曠野

到達阿爾農河的東南時，曾打發使者要

求息紅王，准許百姓過境，那知息紅王

卻不客氣地拒絕了這一請求，並且陳兵

以待，企圖阻止以民的去路，結果於默

德巴及狄朋之間兩兵相交，以民大獲全

勝，佔領了南自阿爾農，北至雅波克二

河之間的廣大地區（戶21:21-32 ﹔ 申 2:

26-36﹔民 l 1:22﹔詠 135: 11 ），並集中

兵力於丕斯加山麓，準備進攻約但河對

面的耶里哥城（戶 21 :20 ; 22: I ; 33: 

47 ）。皂、紅王的土地被劃歸給勒烏本及

加得支派，他們自動要求佔領這一區，

因為那地方是理想的畜牧區（戶口： l - 

4,33-38 ），後來撤羅滿將它立為太守區

之一（列上 4: 19) 

1459 息拉﹝息耳瓦諾l

人名，原是出自阿拉美文的撒烏

耳，後轉變成希臘化的息拉，及拉丁化

的患耳瓦諾。息拉之出現於新約，首見

於耶京宗徒會議上，可能基於他的羅馬

公民權，當時他在耶京教會中或為首腦

人物之一，會議後他同保祿、巴爾納伯

等人受托，將會議的諭文傳報與安提約

基雅教會（宗 15:22 35 ），向信友們講

道猶如先知（宗的：32 ）。保祿二次出外

傳教時，息拉仍是保祿的助手，二人在

斐理伯坐監，但因是羅馬公民，暗地被

放了出來（宗 16:1940 ）。二人在得撒

洛尼又險些被捕，乃被教友送往貝洛

雅，但是保祿仍不能於此久住，乃留下

息拉及弟茂德，自己到雅典去了（宗 17:
4-15 ）。其後息拉遵從保祿的旨意，前

往格林多與宗徒會合（宗 18:5 ），就在

格林多宗徒得助於息拉，書寫了得前及

得後二書，這由信之間首可以斷定（得

前 1:1 ﹔得後 l :1 ﹔參見格後 1: 19 ）。自

此宗徒及保祿書信上，再沒有提及到息

拉的事蹟，相反地，在伯前5: 12上卻記

載：「我藉忠信的弟兄息耳瓦諾，給你

們寫了封我認為簡短的書信」’目前一

切的學者咸認為伯前一書的授意雖然來

自伯多祿，但是真正執筆寫信的人卻是

息拉（息耳瓦諾），蓋伯前的文筆、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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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用語及文體等，都與伯後有著顯著

的分別﹔相反地伯前的文筆卻與保祿書

信的文筆有些近似，但是至今惟一不能

解決的問題，是保而是傳教的助手息拉，

在什麼時候，什麼環境及條件下，及基

於何種理由，一變而成了宗徒之長伯多

祿的秘書。

1460 息孟

Simon 
見 608 西滿，息、孟。

1461 息寧

Syene, Sinim 

地名，也可作民族名，只一次見於

聖經（依49: 12 ）。息寧出處和上下文，

在指示上主將要自地之四極召回自己的

百姓，並召集世間一切民族來歸向熙

雍，即自北方和西方，以及自息寧，沒

有提到南方及東方。當然息寧應是屬於

這兩個方向之一，也就是應在聖地的南

方或東方，於是確定息寧是指何地而言

的意見，也就隨著方向之不同而有所區

別，要者有如下數種。

1. 中國

很久以來有阿黎雅孟塔諾（ Arias

Montanus ）提出息寧就是中國的學說，

這個意見且曾轟動一時，隨從此說的人

也的確不少，這當然為我們中國同胞是

一個很榮幸光彩的解說，可惜目前已很

少有擁護此說的學者，理由是作者不可

能在那種交通不便，知識落後的時代，

認識或知道遠東中國的存在。但是既然

這個意見與我國有著密切的關係’如今

仍不妨將孟塔諾等人主張此說的理由，

提出來供大家參考一下．據歷史的記

820 

載，遠在公元前三世紀，已有猶太人遷

來中國居住，事實上猶太人移居中國之

事，會更早於文史的記載﹔另一方面史

載中國人於公元前十二世紀，已有大批

的商人出外經商，拜訪考察了一些奇特

古怪的民族。基於這兩個事實，很可能

在很久之前，中國人同猶太人已彼此相

識。再者，古代的波斯人慣將中國稱為

秦國，中國人為秦人，而「息寧」的單

數則是「欣」’這與「秦」字音很近似。

2. 息尼
就是創 l 0:27 所說的息尼人，但是

這個地方是在北方，而不在南方或東

方，是以方向不對，故少有人隨從此

說。

3. 厄藍
蓋厄藍在阿加得文上叫作息寧。

4. 親
位於聖地南方的親曠野，它在西乃

半島的東北部。

5 色委寧（ Sewenin) 
即現今埃及南方的阿算，這是目前

絕大多數學者所主張的意見，蓋自公元

前六世紀已有以色列人作為埃及的僱傭
草，駐守於此，保護埃及的南方邊界，

至公元前 400 年為止﹔並且谷木蘭所發

現的依撒意亞抄本，亦主此說：「還有

些由色委乃而來」’按：色委乃是色委
寧的或讀。指阿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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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訓篇作者的父親或祖父，耶路撒

冷人，生於公元前三世紀（德 50: 29: 

51: 1) 

見 2331 德,jjll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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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3 患汪

Sivan, Siban 

希伯來年曆的第三月，相等於現在

的五月中至六月中。

見 2428 曆法。

1464 息貝開

Sibbecai Sobbochai 

人名，是達昧的勇士之一，原籍胡

沙，是以每次提及他，則說「胡沙人息

貝閒」（編上 l 1:29 ），而且他也是第八軍

軍長（編上 27: 11 ），曾擊殺了培肋舍特

強人撒夫（撒下21: 18 ）及息派（編上20:

4 ）。他們二人原都是辣法巨人的後裔，

由此可知，息貝開必也是一孔武有力的

強人，不愧為達味的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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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名，在約但河東，為梅瑟劃分給

勒烏本支派的城，離赫市朋不遠（戶口

38﹔蘇13:19 ）。按這地方盛產葡萄，在

依撒意亞、耶肋米亞先知時代，屬摩阿

布王國，因他們驕傲為先知們所詛咒

（依 16:8 ：，耶 48:32)

1466 息哈爾

Sychar, Sichar 

按若 4:5 的記載，息哈爾是撒瑪黎

雅的一座城，靠近雅各伯給他的見子若

瑟的莊田（創33: 19 ﹔ 48:22 ），距離「雅

各伯泉」不遠，這就是若 4 章所說的那

位撒瑪黎雅婦人的城市，過去人皆以為

息哈爾是舍根的混名或合譏諷之意的代

名詞，但是現在已證實它就是阿斯卡爾

( Askar ）村莊，位於厄巳耳山的東麓，

距納布路斯（ Na bl us ）的西北約三公

里，在雅各伯泉的北邊約八百公尺處。

見 944 舍根 E

1467 息色辣

Sisera Sisara 

人名及家族名，其原意不詳。

(I) 客納罕王雅賓的軍長，代表國王
率軍隊及戰車駐守於哈洛舍特哥

因，壓迫以色列子民，但被德波

辣民長偕同巴辣克將之戰敗於克

雄河畔，息色辣敗北，隻身逃命

之餘，又被一位名叫雅厄耳的女

子以胡輩子及鎚子穿破頭顱而被殺

身亡。以上之記述，詳見於民4-5

章中（參見撒上 12:9 ：，詠83: 10 ）。

息色辣這名，不是出於閃語系，

故此過去學者們曾議論紛紛地謂

他是埃及人、赫特人、亞述人等
各種不同的意見，現在則大都以

為他是依里黎苛人，是屬於「海

島居民」的一種。

(2) 充軍期後「獻身者」的一個家族

名，他們同則魯巴貝耳同時由巴

比倫返回聖京居住（厄上2：曰：厄

下7:55 ）。有人以為這個家族與前

面所說的息色辣有關係，甚至可

能就是他的後代，因為不少的

「獻身者」’是出身於外族的戰爭

俘虜，在聖殿執行勞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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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8 息貝辣因

Shebarim, Sabarim 

地名，為厄則克耳先知在神視中，

所見聖地邊境的北界。按先知所說，是

界於大馬士革與哈瑪特之間（則 4 7: 

16) 

1469 息耳瓦諾

Silvanus 
見 1459 息拉。

1470 息辣谷撒

Syracuse, Syracusa 

西西利（ Sicilia ）島東南海岸的一座

城市，原為排尼基人所佔有，在公元前

734 年，希臘人將前者逐出，而建立成

自己的城市，直至公元前 212 年落入羅

馬人之手，是羅馬總督駐領此島的居

處，在此大力從事土木工程，是為息、辣
谷撒的黃金時代。其巨大的古廟（公元

七世紀改建為天主教主教座堂）、劇

場、戲院等古蹟的遺址，至今仍存。保

祿被解赴羅馬時，曾在此城停留三天

（宗 28: 12) 

1471 息彼拉神論

Sibylline Oracles’ 
。racula Sibyl/ina 

本意不甚清楚，按伐洛（ Varro ）的

研究，謂為「神明之志」﹔其他的語言

學家認為含有「智土」之意。按歷史文

件來看，「息彼拉」可說是一個高壽的

←女，與中國「女巫」相似。她們雖然

822 

十畫

居於山洞，但可任意遊行全世界。她們

也如同司祭一樣，為人們祈禱，代神說
話。她們的數目不定，按拉堂爵

( Lactanti us ）認為有十位﹔筆者在希臘

和拉丁書上至少發現了十四位。她們原

來似乎是住在小亞細亞 有些說是在

厄特魯黎雅，但最著名的地方是希臘和

羅馬。在羅馬，息彼拉的書籍保存在卡

丕托里猶丕﹔武殿宇裡，先有十位，而後

有十五位職員管理那些文件﹔每逢國家

遭遇~難，就查閱文件而後決定行事。

因羅馬帝國的擴大，息彼拉的神諭便隨
之而非常普遍。公元前二世紀，猶太人

開始利用這些神諭宣傳唯一神論，至公

元二至五世紀，基督信徒也編察了些含

有基督教義的其他息彼拉書。因此，古

代聖教會的作者，有時也引用了息彼拉

神論，以證明異教的那些「智女」也預

言了基督降生和他救贖人類的大業。其

中相當著名者有：德都良、赫爾瑪、猶

斯定、阿i式納哥辣、德教斐羅、拉堂

爵、亞歷山大里亞克肋孟，和偉大的聖

奧斯定（見天主之城 18:23)

息彼拉←女中最著名的：有出於厄

黎特勒雅的一位（ Sibylla Erithraea ），雇

瑪的一位（ Sibylla Cumana ），提步爾

特的一位（ Sibylla Tiburtina ）。最偉大

的拉丁詩人味吉爾（ Virgilius ）在那神秘

而優美的第四牧歌，也提到雇瑪的息彼

拉。也許這位大詩人的著作影響了基督

徒，使他們過分重視息彼拉的神論。

這些神論大都屬於預言體和默示錄

文體。它們的價值對聖經的研究不是直

接的，而是間接的，因為它們可使我們

了解猶太人和基督徒怎樣利用了這神論

來解釋聖經，好使異教人受感動，因而

相信唯一的真天主，而歸依救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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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意謂「拿步〔神〕請保護邊

疆」！拿步高的名字在聖經原文上有數

種不同的寫法，思高譯本一律譯作拿步

筒。

由歷史上，我們知道在古東方曾有

兩位名拿步高的國王﹒

1. 拿步高一世

這位國王聖經從未提及，他在巴比

倫約於公元前 l 100 年左右稱玉，曾經

戰勝厄藍人，但自己之國勢並未因此而

振，卻在不久之後陷入亞述帝國的勢力

範圍之內，是為巴比倫舊王朝的終結。

2. 拿步高二世（ 605-562) 
這位較前者著名，是巴比倫新王朝

的君王，亦與以民的歷史發生過密切的

關係，故值得我們對其作一較詳的敘

述。由於考古學者供給了不少的歷史文

件，故我們對這位國王的事蹟及年代，

已能頗為準確的斷定。

拿步高在未登極之前，就已經因加

革米士戰爭的大獲全勝而一舉成名。此

戰將埃及人擊敗。這一戰爭的發生，應

在公元前 605 年的五、六月間。不久他

的父王納頗波拉撒逝世，拿步急速率兵

回巴比倫，收拾政局。璽年（ 604 ）三、

四月間，正式登極為王。其間南國猶大

分成兩派：一派在耶肋米亞先知的號召

下，主張擁護巴比倫﹔另一派則仍強調

步埃及之後塵，且躍躍欲試，有對抗巴

比倫之企圖。於是拿步高在其登極之同

年，再度帶兵進攻敘利亞及巴力斯坦，
所向無敵，勢如破竹，各小國只有俯首

稱臣。耶京的百姓大驚失措，舉行齋戒

（耶36:9 ），圓王約雅金卻仍不重視先知

耶肋米亞的警告，自行其事（那 36:20

等），先知乃預言國王將「死後必棄屍

原野，遭受日曬夜露」（耶36:29-31 ）。

約雅金雖頑強自恃，但面對強大的敵軍

不得不暫時忍辱稱降（列下 24:7 ）。但

三年之後（ 601 ），再度依靠埃及有意反

叛，拿步高決意出兵懲罰禍首埃及（見

耶46:1326 ），並派遣加色丁、阿蘭（敘
利亞）、摩阿布和阿孟人的雜牌軍隊，

來騷擾懲治反叛的猶大人（列下 24:

1,2 ）。但是拿步高自己進兵埃及，卻受

挫於乃苛法郎，於是班師回京，整軍練

兵，一年之後（ 599 ），率領強大的勝利

軍進攻阿拉伯（耶 49:28-33 ），並佔領

埃及，大獲全勝。翠年（ 598 ）親自指揮

部下將耶京圍困（編下 25:28 ）數月之

久，終於 597 年 3 月 16 日破城而入，將

約雅金的繼位人耶苛尼雅圖王及大批紳

士、匠人俘據至巴比倫，親自立漆德克

雅為猶大國王（列下 24: 17 ：，編下 36:

10 ），並將大批貢物帶返巴比倫（列下

24:8-16﹔耶 52: 17 ）。其後於 596 595 

年戰敗厄藍人， 595-594 年間，平息本
土之叛軍。至此聖經之外的歷史文件中

斷，而聖經則成了絕無僅有的關於拿步

高歷史的線索。

猶大國王漆德克雅是一位庸弱無主

的君王，易受人擺佈，降巴比倫後未足

十年，竟又反叛巴比倫（列下 24: 20 ; 
25: 1 22：，見耶 37 ﹔ 39 章），於是公元

前 587 年拿步高徹底懲罰了以民，將耶

京及聖殿盡行破壞，圖王被擒，其諸子

當面被殺後，其本人之兩眼被拿步高挖

出，縛以鐵鍊，成了階下囚（耶39:6,7 ﹔

52: 10, 1 I ）。大批的以民充軍於巴比

倫，拿氏大概於 568 年曾經再度進攻埃

及（耶42:8-13﹔則 29:17-21 ）。至於達

1 4 關於拿步高的敘述，有些學者以為

所說並非拿步高，而是巴比倫帝國的最

後一位君王納波尼杜（ 555-539 ）。但這

種說法也僅是一種推測，而無確切的證

據。更有人以為上述數章僅是一種出於

古II誨目的米德辣市文體記載，並非根據

歷史敘述。但這種說法我們不能完全贊

同（見達尼爾書）。友 l :5所說的亞述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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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步高，則與歷史不合，蓋據歷史的記

載，在歷代亞述國主的名單中，絕無拿

步高一名，很可能友傳的作者，故意用

這稱呼來暗示波斯王阿塔薛西斯三世

( 358-337) 
拿步高在內政方面，則盡力維持不

同民族闊的平衡，及和諧共處。為達到

這一目的，倡導敬禮加色丁人的神祇默

洛達客、拿步、乃爾加耳（ Neygal ）神

及阿蘭人的欣、沙瑪市、依市塔爾神，

並為他們建築了不少富麗堂皇的廟宇、

高塔，格外是在首都巴比倫城內，並為

自己建築了宮殿。國勢之富強，可說已

達黃金時代，但可惜這個拿步高一手所

造成的強大帝國，未能維持長久，於公元

前 539 年，便被新興波斯帝國消滅了。

1473 拿爾多（香膏、甘松）
Nard Nardus 

這個名詞只四次見於聖經，即歌 l : 
12 ，指一種香料，思高譯本譯作「香

膏」﹔歌4: 14 ，指花草，譯作「甘松」。
在新約中兩次皆指香料而言。思高譯本

譯作「拿爾多」香液（谷14:3﹔若 12:3 ）。

「拿爾多」屬百合科，原生於印

度，在歐洲，其花用作裝飾品。生於喜

瑪拉雅山脈中的「拿爾多」最為著名，

可榨取其根莖之汁製成具有強烈香味的

寶貴香料，這點與聖經所說完全符合。

1474 旁非里雅

地名，按不少學者的意見，這個名

字來自希臘，意謂「多種民族的混

合」’公元前第二世紀已有不少的猶太

人定居於此（加上 15:23﹔見宗 2: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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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畫

其他更有波斯人、希臘人及後來的羅馬

人。它位於小亞細亞的南海岸，在丕息

狄雅及基里基雅的中間，其首都名培爾

革，並有著名的重要海港阿塔肋雅

( Attaleia ），其地勢呈長方形，長約一

百三十公里，寬三十公里。保祿第一次

這行傳教時，曾到達培爾革，由此地若

望瑪爾谷回耶京去了（宗 13: 13 ）。何故

若望離保正是而他往，我們無從得知，但

這件事卻激起了保祿不少的傷心，卻是

事實（宗 15:38,39 ）。保祿同巴爾納伯

由培爾革繼續前行去安提約基雅傳教，

在回程中重新經過旁非里雅（宗 14:

24,25 ）至於保祿何故很少時間在旁非里

雅逗留，有人以為是由於當地人對保祿

宣教的反應不好，毫無結果可言之故﹔

亦有人說因此地區的氣候不佳，而使保

祿生病之故（迦 4: 13) 

1475 旅客

Passenger, Hospes 
見 l 189 客人。

1476 時間

Time, Tempus 

許多與「時間」有關的問題，在本

辭典所討論的日、星期、月、年、上主

的日子、時辰內、已有所陳述，在本條

內，我們只根據聖經略述「時間」的含

義，以及聖經內所載的紀元。

1. 時間的意義

1.1 術語

希伯來文舊約，沒有一字表示我們

指往古來今以至於無窮的「時間」，使

用了凡300次的 Het ’並不是指悠久的

時間，而是指一片刻、片時，去日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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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看，明天此時要降下可怕的冰

看」：或一適當的時候，如撒下 l I: I : 

「年初，正當諸王出征的季節」’及詠

104:27 ：「這一切生物都瞻仰著你，希

望你按時給他們飲食」。與我們現用的

「時間」含義頗相似的字，恐怕要算阿

拉美文的 Hadan 了，見達2:8,9,21 ﹔ 3:

5, 15 ; 7: 12 ：「時候和期限」 0 Mohed 
通常指「規定的時間」（出 9:5﹔參見撒

下 20:4,5 ）。 Zeman 也同 Mohed 一
樣，指規定的時問，見厄下 2:6﹔訓 3:

I ：「事事有時節，天下任何事，皆有

定時」。 Yorn ’指日子，原與黑夜相

對，但後來也逐漸用來指「當時」或「那

時」，不定的時期（創 39: 11 ﹔耶 36:2 ﹔

肋 14:57 ）﹔有時也用來指在某日內所發

生具有決定性的事，如依9:3 ：「如在米

德楊那天一樣」’及歐2:2 ：「依次勒耳

的日子」﹔參見北 12-15 。
Qez 通常指「結局」，或「末世

時期」’故常見於「末世論」經文內，

如亞 8: 1,2﹔則 7:2,3,6 ﹔ 達 8:17 。

Aharit 幾乎常指未來的時候，如鐵 23:

1 8 ：「這樣，你的將來必然順

利．．．．．．」﹔ Qedem 卻不指「未來」，

而指「過去」，如依 19: I l ：「古代一一

即先前或昔日 帝王的後裔」。

七十賢士所譯希臘文舊約：（ I ) 

Chronos 指「時間」或「一段時間」

(2)Kairos 通常指一段時間或一個時

機： （3)Hora 指「時辰」或「時刻」

(4)Emera 指 F 日子」。原文為希臘文的

新約，關於表示「時間」所用的字和字

的含義，大抵與七十賢士譯本相同。可

是在「末世論」的經文內，新約所有雖

屬同一名詞，但其含義卻較為深奧。參

見末世論條。

1.2 聖經對「時間」的意義

按聖經深微的意義，時間與空間肇

端於天主的創造﹔天主未創造以前，既

無時間，亦無空間，若 17:24 記載主

說：「父啊！你所賜給我的人，我願我

在那裡’他們也同我在一起，使他們享

見你所賜給我的光榮，因為你在創世之

前，就愛了我」：參見瑪 13:35 ﹔ 25:34 ﹔

路 l 1 :56﹔希4:3 ﹔ 9:26 ，尤其是弗 1:4:

「因為他 天主一一於創世以前，在基

督內已揀選了我們」。時間與空間固然

不能互相分離，但也不能完全視作希臘

哲學範疇（ Category ）中的兩個範疇。

時間和空間，尤其是前者，按聖經教

義，除非以之與「永遠」相比，是無法

瞭解的。時間和空間只可當作虛空，要

勞天主以他的造物，尤其是人物來補

充，使人終歸能承受他的永恆性。

時間不是一種純淨的片刻循序，而

是地球持續的制量。地球的持續

(Duration ）歸附於人類的出現，這即是

所謂宇宙的時間﹔人類出現後，才有所

謂歷史的時間，在這時間內，人一代一

代朝向天主給他所定的終向前進。天主

超越宇宙的時間，有如超越歷史的時

間，人生活在「時間」內，天主卻生活

在「永遠」內。雖然天主時常不斷在「時

間」及「空間」中有所作為，但「永遠」

卻不能為人所測量﹔為使我們領略一點

「永遠」的概念，聖經採用了一些比

喻，如詠90:4說：「千年在你的眼前，
好像是過去的昨天，好像夜裡的一更時

間」，參見詠 102: 12 等。

舊約智者在默思天主的永恆性一事

上，除了沉思空間與時間發端的那一創

造片刻外，也思索天主在創造以前的生

活，即從永遠，在永遠內天主自己的生

活，當時在天主那裡，只有他的「智

慧」’見錢8:22 30 。智者，縱使在天主

聖神默感下，仍大膽深究天主自始的生

活，他的作為的開端，以及他的「智

慧」的行動。天主的永恆性使約伯愧煞

（約38:4 ），也使聖詠作者更瞭解天主如

同沒有起初，同樣也沒有變吏，更沒有

終結。這端信仰用十分優雅的詞句記述

於詠 90:2 ：「群山尚未形成，大地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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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生出，從永遠到永遠，你就已經是

天主」。

2. 宇宙的時間

創造的天主白己規定了自然界所應

遵行的一般動律，如晝夜（創 I :5-14 ）、

四季（創 8:22 ）。四季按序循環，彰明

造物主是依序創造了萬物，萬物時時顯

示造物主的智慧（德43 ）。關於宇宙時

間的分劃，參閱年、月、星期、日、時

辰、安息年、喜年、曆法等條。

3. 歷史的時間

時間有其自己的四季，四季是由於

地球按軌道繞日自轉而成。上古最文明

的民族，如埃及、巴比倫、中國、希臘

等，都注意到這種現象，因而也注意到

時間的循環、和循環的開始與終結。循

環一到終結，便叉開始另一個完全像過

去一樣的循環，這樣周而復始繼續下

去，以至於無限期。這種概念令他們相

信自己是受一種不可抗拒的天命或命運

所支配，而陷於悲觀主義。首ii的作者或

許由於伊壁鳩魯或斯多噶派哲學的影

響，在思想方面，也帶點宿命論的色彩

(I :9 ﹔ 3:1-8,15 ）。大家都知道這兩派所

主張的宿命論，是與時闊的循環主義密

切相關連的。固然，這種宿命論在訓內

產生了悲觀主義，但如果就全部聖經而

言，這只不過是一種例外現象﹔其實，

按全部聖經的經義，人類的歷史不是承

奉這常存而盲目的循環，而是具有一定

的定向的﹔換句話說，在歷史中所發展

的，所實踐的，是天主的計劃﹔既然在

歷史中有天主的計劃在發展實踐，所以

人的歷史不但有宗旨，而且是非自前進

不可的﹔因此，宇宙的時間在性質上，

是與歷史的時間大有區別的。

至於以色列民族怎樣計算這歷史時

間？請參閱年、月、日、時辰、曆法、

喜年、新年、節期等條，此處從略。至

於紀元，以民沒有自己的紀元。在亞歷

山大大帝駕崩後，以民開始採用色霎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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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代的紀元，見瑪加伯上下。直到公元

後第五、六世紀，以民才編修了自己的

紀元，以創世之初為他們的紀元。然
而，這些有關歷史時間的問題，在以民

看來，都無關重要，主要的還是時間有

其開始，也有其終結﹔為此，聖經講述

宇宙的由來，也講述「今世的終結」（瑪

28:20) 

4. 耶穌與時間

耶穌是生活在歷史時間中的人物，

他在黑落德為王時誕生於白冷（瑪 2:

I ），他的前驅若翰在凱撒提庇留執政

第十五年上，開始宣講悔改的洗禮（路

3: I ），他在般雀比拉多作猶太總督時，

對他「宣過美好的誓言」（弟前 6: 13 ）。

世人對時間所享有的經驗，他也享有

（路 2:40,52 ）﹔但由於他是降生成人的

天主聖子（若 1: I 5, 14 18 ），所以他駕

取時間的變動﹔為此，他知道「人子必

須受許多苦，．．．．．．被人殺害，但三天以

後，必要復活」（谷 8: 31 ; 9: 31 ; 10: 
33 ）。他的「時辰」是指他的死亡和復

活的時辰（若 17: I ），這時辰是天父給

他指定的，他願全心服從天父的聖意，

所以對這時辰他既不能提前，也不能推

後，只有承行父的的聖意（若 2:4 ﹔ 12:

27 ,28) 

天主聖子，耶穌基督，降生為人的

時期，按聖保祿的話，是天主所揀選，

所預定的時期：「時期一滿，天主就派

遣了自己的兒子來，．．．．．．」（迦 4:4﹔參

見谷 l : 15 路 4:21 弗 i 10 等）聖子降生

為人，且被殘殺，以救贖人類這段完滿

的「時期」’是歷史時間的中心。從此

以後，歷史分為兩大段：聖子降生以前

為一段，聖子降生以後為一段：「記

得，那時你們沒有默西亞，．．．．．．」（弗2:

12 ），「你們從前也與天主隔絕，並因

邪惡的行為，在心意上與他為敵﹔可是

現今天主卻以他血肉的身體，藉著死

亡，使你們與自己和好了，．．．．．．」（哥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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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 0 天主聖子的降生，給人類開創

了這施救恩，獲救恩的「現今」。這「現

三；－ －是憑基督的誕生而宣告開始（路 2:

10.11 ），也將憑他的再度來臨而宣告結

束：「但是如今，天主的正義在法律之

外，已顯示出來，．．．．．．」（羅 3:21 ）。參

見羅5:9 ﹔ 16:26﹔弗3:5, IO﹔哥 1 :26：，弟

後 1:10﹔希 12:26﹔伯前 1: 12 ﹔ 3:21 等。

的確，當「時期一滿」’耶穌降生

了，可是這圓滿的時期並不就此結束，

它還要繼續下去，直到耶穌再來，若－

2: 18 說：「現在是最末的時期了」。這

最末的時期有多久，除天主外，誰也不

知道﹔我們只知道我們是生活在這歷史

最末的時期內。耶穌和宗徒對這時期快

將結束的時候，只預言了一些先兆（瑪

24﹔谷 13; ~各 21 ﹔羅 l 1 :25,29﹔得前 l : 

13,17 得後 2:1-12：，弟後 3: I 9 默等）。
這段由我主耶穌升天到他再來的中間時

期，是屬於聖神的時期（若 16:5-15﹔羅

8:15-30 ），也是所謂聖教會的時期。它

之所以稱為聖教會時期的理由，是因為

天主在此時期內，藉聖教會引領世人歸

依基督，賜以聖神的恩寵，準備他們賴

耶穌的功勞獲得永生。為此，聖保祿在

格後 6 : 2 稱這段時期為「悅納的時

候，．．．．．救恩的時日」。參見希 3:7-4:

11 
如同昔日選民走向許地的時期，有

一些慶節為之祝聖（肋23 ），同樣，聖

教會的時期，新選民走向永生的時期，

也有復活慶節（格前 5:7,8 ）和每週記念

復活的「主日」，不斷為之祝聖（宗 20:

7﹔格前 16:2﹔默 l : 10 ）。復活的奧蹟和

佳節，是聖教會的最大慶典。除此以

外，聖教會主主使信友更深切了解體會耶

穌降生贖世的奧蹟，建立了一些其他的

慶節，如聖誕節，五旬節等。這樣，她

履行了我主救贖聖化世人的宗旨，因為

聖教會禮儀的旨趣，實際上不外是：在

人間重現耶穌的奧蹟，藉著各樣紀念耶

穌一生事蹟的節期聖化時間，以及生活

1477 

在時間內的人類。

見 418 末世論、 292 主日、 1477 時辰、

2051 敬捕、 1835 復活， 562 肉身復活。

1477 時辰！夜更l
Hour, Hora [Night Watch, 
Vig ilia] 

古時，希伯來人一日祇分早晨、中

午、晚上﹔並且，一日不是起自午夜，

而是起自晚上，為此有前晚後晚之分

（創 I :5 ﹔出 12: 18 ：，肋 23:32 ：，民 19:
8,9 ）。後來亦稱早晨為黎明（ Shahar ' 
意謂：破曉，見蘇6: 15﹔民 19:25﹔亞4:

13 ）或日出（創刊：23﹔撒下23:4 ），稱

早晨後為「太陽發暖時」（出 16:21 ﹔ 厄

下 7:3 ），稱中午為日中（厄下 8:3 ，原

文作日中，參見鐵4: 18 ），稱中午後為

「天正熱時」（創刊： 1﹔撒上 11:1 l ; 撒
下4:5 ）或「太陽正熱時」（撒上 l 1 :9) , 

稱傍晚（創 24:63 ）為晚涼（創 3:8 原文

作晚風，參見歌2: 17 ﹔ 4:6 ）或日落（創

15:12,17：，出口：25 ）。晚上分日落以前

為黃昏，日落以後為夜晚（出 12:6 ﹔ 30:

8﹔肋23:5 ）。至於黑夜，巴比倫人和希

伯來人分一夜為三更（詠 90:4) ：初更

（哀2: 19 ：有些學者以為此處「初更」’

即每更之初之意），中更（民 7：阱，即

我國舊時半夜三更），末更（出 14:24 ﹔

撒上 11: 11 ，原文作黎明更，即我國舊

時清晨五更）。古希臘亦分一夜｝.？，，三

更，但埃及人早已分一夜為四更，後為

希臘人採用，由希臘傳入羅馬，為此，

在新約內每夜分為四更（谷 6:48 ）：即

入夜、中夜、雞鳴、清晨（谷 13:35﹔參

見宗 12:4)

在充軍以前撰寫的經書，不提有時

辰之分，充軍以後撰寫的經書，用以指

時辰的阿拉美字“Shahah”，亦祇含有

轉瞬之間，立即之意，並非指時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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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5 ﹔ 4:30 ﹔ 5:5 ）。達 4:16所用，亦

祇含有「一時」片刻之意：但因七十賢

士本將此字譯作「時辰」（ Hora ’拉丁通

行本同），後來就以此字指示時辰，即

今所謂的一小時。

古代東方民族早已有時辰之分，叔

默爾人就分日夜各為六時辰，每時辰為

二小時，即一百二十分。埃及人承襲叔

默爾人的分法，祇改為日夜各十三時

辰，每時辰六十分：後經希臘羅馬採

用，遂沿用至今不替。希臘文化時代，

此一分法既已普遍應用，所以在新約內

分一日為十二時辰，白日出至日落，

（若11 :9 ）﹔分一夜為十二時辰，自日落

至日出，（瑪 26:40：，宗 23:23 ），每一

時辰1為一小時（瑪20: 12 ）。日出日落一

年四季有別，所以每日每夜的時辰就不

盡然與現有的時辰相合。大抵說來，夏

季日出較旱，所以第一時辰約當現今早

上五時，第十二時辰約當現今下午四

時，夜間時辰則隨日間時辰而轉移。聖

經上從來記時不記分（若 1 ：沛， 4:52 ; 

瑪 20:6 ）。既然沒有硬性的規定，所以

民間習用一比較概括的分法，分一日為

四時，分一夜為四更（瑪20: 1-5﹔谷 13:

35 ），即午前前半為早晨（第一時晨），

午前後半為第二時辰，午後前半為第六

時辰，午後後半1f!g第九時辰。至於夜間

時辰的分法亦是如此。但聖經上祇提到

了夜間第三時辰，其餘概不見於經籍，

這是因為希伯來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詠 104:22,23 ），夜間少行動之故。四

聖史記錄耶穌苦難事蹟的時辰，即是依

照這一分法。所以耶穌被判死刑的時辰

既是中午前後，谷能說「正是第三時

辰」（ 15:25 ），若亦能說「約莫第六時

辰」（ 19:14 ），不必如一些學者以為若

在此處是以半夜，而不是以日出為起

點﹔何況他在 18:28 又明明提到了清

晨，他之所以點出「約莫第六時辰」

是因為他提到了逾越節預備日之故。這

一天的在第六時辰宰殺逾越節羔羊，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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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畫

值此時天主的羔羊自作了犧牲，結束了

舊約，開創了新約，意義重大，所以若
特地點出：「時值逾越節預備日，約莫

第六時辰」。在這些主要的時辰內，習

慣舉行祭獻或祈禱（出29:38-42﹔則46:

13-15﹔達 6:11,14 ﹔ 9:20,21 ﹔詠 55: 18 ; 

宗 3: 1 ﹔ 10汀，9)
此外，「時辰」在聖經內又用來指

固定或不固定的時期。這一用法不一而

足，其意義隨用法而異。大抵說來，在

舊約內多用「日子」或「時日」指時期，

如「上主的日子」或「時日將到」﹔在

新約內多用「時候」或「時辰」指時期，

如「我的時候」’「我的時辰」（谷 l : 15 ; 

瑪 26:1 k 若 4:21 ﹔ 7:6 ）﹔而且新約內
有時所謂的「時候」或「時辰」’即是

舊約內所謂的「日子」或「時日」（瑪 9:

15 ：，路 l 7:22,31 ﹔若 5:25,28 ﹔ 7:30)
這些表時期的時辰，都與人類的歷史有

重大的關係，是天主施展自己權威的時

際。

「時辰」在聖若望的著作內用得特

別多，除指日內的時辰外，尚有其他深

奧的含義。他將基督的一生視作一日，

基督一誕生即開始了默西亞時代，末世

時代。這一時代要直到基督再來結束世

代才算結束。這一時代即是舊約所謂的

「那一天」’所謂的「將到的時日」（若

8:56 ﹔ 14:20﹔參見亞 5：此，20﹔依 2:5
22 ）。基督在這一天內所作的工作，即

是他在這一天所過的時辰。他最具有意

義的工作是受難而死，死而復活升天，

所以受死，復活，升天是他的時辰，是

他所謂的「我的時辰」’「受光榮的時

辰」’「戰勝世界的時辰」（若 2:4 ﹔ 7:

30; 8:20 ; 12:23,27,31; 13:1 ; 17:1 ); 
至於對於世界和人類，卻是「以其以誠

敬拜天父的時辰」（若4:23 ），是聽取生

命之言，而「出死入生的時辰」（若5:24-

28 ），是得兒光明，「不再走在黑暗的

時辰」（若 8: 12 ; 11: 10 ﹔ 12:46 ），是相

信他的人「受迫害的時辰」（若 l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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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0-22 ），是相信他的人「以他的母親

為自己母親的時辰」（若 19:26,27 ）。這

一時辰即是世界和人類的「今日」（路2:

II ﹔ 4:21﹔希3: 13 ﹔ 4:7：，參見若9:5 ﹔ 12:
35,36 ）。他這一分法是有耶穌的話為依

據的（若 9:4 ﹔ l I :9﹔參見路口：32)

聖經內，除列下 20: 1-1 l 與其相關

處依 38: 1 －狄德 48:26 外，無一處提到

了計時器，至於列下 20: 1-1 l 言及的計
時器，是什麼儀器？是日規？若是日

規，是用什麼作成的日規？在公元前八

世紀，巴比倫人就已知用日規測計時

辰，所以猶大王希則克雅朝廷內可能設

有日規﹔何況近來由考古發掘的遺物，

得知巳力斯坦於公元前十三世紀，就已
有隨身攜帶的小型象牙日規。不過原文

指日規的一字，亦含有梯級之意﹔所以

有些學者以為阿哈次的日規，即是阿哈

次殿旁所設通至殿頂樓梯的梯級，藉樹

立在旁石柱倒影越過的級數來計算時

辰。若瑟夫在他的猶太古史十章二段一

節，就作這樣的解釋。這也算得是一種

日規。

至於我國古時亦無時辰之分，只以

刻漏來計算時刻，故有日漏夜漏之分。

刻漏是以壺盛水滴入盤中，盤中樹有

箭，箭上刻有百刻，以＊淹箭刻數來計

算時刻。日夜刻數之多寡，就隨日夜長

短而定。春分秋分兩日，晝夜各五十﹔

春分以後日刻漸增，至夏至，日最長，

夜最短﹔秋分以後則恰恰相反。此外，

古時亦分日夜為十五時或十時﹔十五時

即晨明，自出明、旦明、早食、晏食、隅

中、正中、小還、舖H寺、大還、高春、

下春、縣車、黃昏、定昏，見准南子卷

三天文書！！﹔十時即日中、食時、平旦、

雞鳴、夜半、人定、黃昏、日入、哺

時、日映。此十時亦以天干為記，即自

甲時至癸時，見左傳卷四三昭公五年傳

注。殆至漢代始分日夜為十二時，以十

二地支子時至亥時為記，名曰夜半、雞

鳴、平旦、日出、食時、隅中、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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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失、暗時、日入、黃昏、人定，見清

趙翼撰眩餘叢考，一日十二時始於漢。

若與現所分二十四時辰相較，即一時辰

等於現今兩小時：夜竿子時即今之半夜

十二時與一時﹔日中午時即今之中午十

二時與一時﹔其餘類推。

至於夜晚則分更次，自黃昏戌時，

即今之午後八點、九點，為初更或一

吏，至平旦寅時，即今之午前四點、五

點，為五更或末更。三更即夜半十二點

一點。每更分點，或三點、五點不等。

所謂點即打鐘或擊鼓報點之義。一更三

鼓，即一更已打到三鼓。點數隨時代而

異，唐代每更五點。宋代一更五更各三

點，二更三更、四更各五點。明清仍依

宋制。此制民初尚存，今似己廢。由以

上所述，得知我國舊日計算日夜時辰，

頗與聖經有相類似之處。

見 263 日、 1477 時間， 855 夜更。

1478 書卷﹝生命冊﹞

Book, Liber [Book of Life, 
Uber Vitae] 

聖經抄本原來裝釘的方式，與現今

者迴然不同，它是猶如中國古代自漢至

唐代的書籍，皆為軸卷本，古人將聖經

寫在害。砌成塊的草紙或羊皮紙上，然後

在抄完一部書之後，將紙張按次結連起

而成為一個長卷，在卷之兩端加上木

軸，如此可將書籍卷起來，以備收藏，

用時每手持一軸按次轉展以便闇讀（耶

36:23﹔路 4:17,20 ）。書寫希伯來文的

方式，仍猶如今日是自右至左橫寫，故

此閱讀時只展露出正在閱讀的一行，至

於這種軸卷冊的幅度，我們沒有確實的

記載可考，大約要看每卷寫的大小而

定。比如 1947 年在谷木蘭發現的依撤

意亞寫的軸卷冊，共長七百一十五公

尺，二十六公分闊，全卷由七十張羊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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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連結而成。古希臘的裝訂方式亦如上

述。

「生命冊」這一個名詞，不少次出

現於聖經上，但它在舊約上的意義，與

新約上者卻各有出入，梅瑟求天主將自

己由記錄冊上抹去，如果天主不赦免百

姓（出口：32,33 ），其意義不外是表示

梅瑟願意死去的意思，所指的生命是現

世的生活，蓋舊約以民對來世永生的觀

念仍還不甚清楚，如此詠 69:29 ﹔ 139:

16﹔依 4:3 等都是指現世的生命而言，

至於說天主好似一位記事者在冊子上記

錄每人的名字，則是一種擬人說法，但
在舊約時代的末葉成書的達尼爾書，則

一反過去的思想，以生命冊暗示來世的

生命：「那時你的人民，凡是名錄在那

書上的，都必得救」（達 12: 1) 

在新約中，「生命冊」一詞主要見

於默示錄：獲得勝利的必被錄於「生命

冊上」（默 3:5 ），末世審判時凡在「生

命冊」上無名的人必被吐棄（默 17: 8 ; 
20:12,15 ），「只有那些記載在羔羊生

命冊上的」’才可以進入天上的耶京

（默 21 :27 ），這些地方所指的都是來日

天上永遠的生命，已與舊約所言者迴然

不同。路 10: 20﹔斐 4:3﹔希 12:23 等

處，亦作同樣的解釋。

1479 書信、函

Epistle, Epistola 

雖然在舊約中亦有不少的書信，但

正式及具體的書信卻只見於新約中，它

共有書信二十一封，其中十四封稱為保

祿書信，其他七封稱為公函。

1 書信方式

按當時的希臘、羅馬習俗有下列特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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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信首

以寫信及收信人的名字及地位開始，接

著是問候語及感恩辭，有時相當冗長

（羅、弗），並附有祝福「恩寵」及「和

平」語句。

1.2 信體

多屬討論神學及倫理的問題，答覆疑

難，此一部份的長短每信各異，由便條

式的短信（費、若二、若三），至書卷

性的長篇大論都有（羅、希）

1.3 信尾

很少有無結尾的書信，它包有：問候、

最後的忠告、私人的囑托等，有時保祿

在此親自執筆加上數語後而簽名，以證

信之真實可靠，並非偽造。

2 文體
首先我們要注意的，是在新約中的

書信與函件是有分別的，大致說來，保

祿及若望的著作被稱為書信，因為它們

富有交流論辯的文件，私人的事件，個

別的環境，友惰的流露，具體事件的判

決及答覆，並有時視環境及收信人之不

同而頗具幽默感﹔但同時這些書信的作

者亦沒有忘記他們主要的教導人的天

職，及教會團體的利益，因此，而有教

義、倫理、法律及禮儀等的闡明。希伯

來書是一篇以書信的方式發出的講詞，

其他的著作則屬函件類，雅是一封牧

函，伯前是有關聖洗聖事的基本教義及

讚詞，伯後及猶是兩個諭函，若－則是

一份告全體教友的函件。

3. 編輯

保祿的書信大都是由宗徒自己口

授，而自秘書撰寫的，中間不免有停頓

的地方，這就是何以在他的一些書信

上，好似有上文不接下文的現象的原

因。當然，秘書除了在撰寫及修辭之

外，在編輯上亦有他的參與。這點可以

很顯然地見於希、牧函、猶、伯前、伯

後。至於其他的書信大都由宗徒自己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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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書寫。格外是聖保祿的個性在其他的

書信上盡形流露，活潑激昂，熱烈認

真。
關於書寫的速度，學者意見不同，

比如羅書有人謂費了九十八個小時才完

成，但亦有人謂十一小時足矣。寫後將

書信捲起來，細以繩帶，加上印章，交

給可靠的人送出。

1480 書法

Writing, Ars Scribendi 

人額歷史的考究，主要是根據歷史

文件的記載，中國遠在公元前二千六百

多年已有倉頡造字之說。這種文字的發

明對人類歷史的紀錄，是有著非常重要

的關係。近代的考古學者，由其地下所

掘出的古老文件，已證實人類最早的文

字，應在公元前三千多年為叔默爾人
( Sumerians ）所創始。他們原來用的是

一種圖畫式的象形文字，這種文字不久

亦傳播給埃及及客納罕人。但是自公元

前兩千八百年始，叔默爾人漸漸由象形

文字轉變進展成模形文字，他們的模形

文字大為影響了其他古中東的民族，如

巴比倫、亞述、赫特、蜀黎（ Hurrites) 

以及厄藍等民族。至於埃及人最初的文
字，本是純粹的象形文字，己要日前述，

但是這種象形文字固然易於雕刻在古

碑、石門及石牆上，而加以保存至今。

可是卻不便寫於埃及人最早通用的草紙

上，是以其後為便利普遍的書寫起見，

他們將象形文字演變成一種草寫的所謂

之「神聖文字」（ Hieratic ），即司祭們
的文字書法﹔但是這種書法仍然不夠普

及，故此自公元前八世紀以來，更將象

形文字及神聖文字的許多字體，盡量加

以簡化，而形成一種「平民文字」

其間白公元前十八至十五世紀的一

些柱石、碑文或其他銅器上的文件，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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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在古代的彼布羅斯一帶出士，這種文

字是由北方阿加得（即巴比倫、亞述

文）的綴音文字及南方埃及的象形文字

混合而成，是介於二者之間的第三種文

字，即是被考古學者所稱的「假埃及象

形文字」 0 至於同以色列人有密切關係

的客納罕本土文字，它固然是拼音文

字，但呈現兩種形式，即北部以烏加黎

特為中心的拼音，及南部以排尼基為中

心的拼音文字，此後者是希臘文字的根

據及來源，而希臘文字又是一切歐洲文

字的根源。

在我們看過古中東文字的簡單歷史

之後，不難明瞭以色列人早已有了書寫

的能力，知道文字的利用，因為他們的

祖先來自早已有文字的文明古國，即北

方的巴比倫，後又下至南方的另一文化

高尚的古國埃及，且在那裡居住了數百

年之久，其後才形成了自己獨立的民族
國家。的確，在聖經最早的書本上，已

多次記載了書寫的事實，或天主命令梅

瑟記錄的訓令（出 17: 14 ; 24:4 ; 34:27 ; 

戶口：3﹔曰：2﹔申 31 夕，22等）。這種書

寫的能力，並非限於梅瑟本人（出 28:

9,36﹔戶 5:23 ﹔申 6:9 ﹔ 11: 20 ; 24: 
1,3 ），蘇 1 :8 ﹔ 8:34 更提到整部書寫完

善的「法律書」。民 8:14 記載，一個偶

然被捉到的青年竟能一口氣將七十七位

首領及長老的名字書寫出來。撤慕爾繕

寫了君主政權的法律（撒上 10:25 ）。達

味給約阿布寫信（撒下 11: 14 ）。依則貝

耳亦給納波特的長老官紳寫過書信（列

上 21:8,11 ），其次更有耶胡的書信等

（列下 10: 1 ）：由此可見書寫及誦讀的事

實，在以民間是相當普遍的。格外是自

若主政權建立之後（編下 9:29 ﹔ 12: 15 ; 

13:22 ﹔ 20:34﹔依 8: I; 30:8 ：，哈 2:2

等）

所謂「文房四寶」聖經上亦有所提

及，比如在石頭上的書寫或雕刻（申27:

8﹔蘇 8:32 ）。依 30:8 哈 2:2所說的「寫

在板上」’可能是指木板而言﹔在銅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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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書寫亦有（加上 8:22 ）。當然在石

頭及銅板上的書寫，所用者可能不是普

遍的筆，而是鐵質的鑿（參見出 34:28 ﹔

申 4: 13﹔約 19:24﹔耶 17: I ）。至於利

用草紙及羊皮卷來作為書寫工具的事，

聖經上固然沒有明明地提及，但我們是

可以意會得到的。首先埃及對草紙的利

用是最早及最普遍的，這對以民一定不

會是生疏的。其次約雅金國王火燒耶肋

米亞先知卷冊的記載（耶36:23 ），也只

能意味著說卷冊是寫在草紙上的。史家

若瑟夫提到寫在羊皮卷上的梅瑟法律

（參弟後4: 13 ）。普通說來，聖經上幾時

提到卷冊，可能都是指草紙的卷冊（耶

36:2,4﹔則 2:9 ）。最後，墨水（耶 36:

18 ）以及盛墨的墨盒（則 9:3 ），亦是古

代以民所認識及利用過的。

見 491 字母、 1478 書、 2058 模形文字、

2318墨、 433 瓦片、 2579蘆葦，紙草、 2243蒲

草、 557 羊皮卷。

1481 校勘

Collation, Col/atio 
見 2093 聖經解釋學。

1482 核桃

Nut, Nux 

我國也稱胡桃，按辭海「胡桃」條

記載：蘇頌「此果本出完胡，漢時，張

賽使西域，始得種還，故名之」。聖經

上只在雅歌內提及一次，即 6: 11 說「我
下到核桃園中」。歐西學者有的以為核

桃樹原產印度北部或波斯等地，這與我

國蘇頌所說的完胡，似乎同屬一地，後

由波斯傳入巴力斯坦。按﹒雅歌著作時

代，大多學者認為是充軍期，或充軍後

期，是以核桃樹由充軍後歸國的猶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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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回植於耳呂京附近的果圍內，也未可

知。總之，由雅6:11我們知道在雅歌著

作時代（約公元前五世紀），巳力斯坦

已有了核桃樹。

1483 格林多城

Corinth, Corinthus 

希臘的古城，位於格林多地峽的西

部，愛奧尼亞海及愛琴海的中間。其東

有耕格勒海港，西有肋革雍

( Lechaeum ），是為海上東西交通的重

地，故亦有「二海之城」的稱呼。此城

建於公元前九世紀，至六、五世紀達其

興旺的時代。但新約中所說的格林多

城，並非指此城而言。因為它於公元前

146 年遭羅馬總督慕米烏斯（ L. 

Mummius ）的徹底毀滅，歷一世紀之

久，蕩然無存，被人遺忘。公元前 44
年，凱撒令重建此城，直屬羅馬。奧古

斯都皇帝更於公元前27年將之立為羅馬

行省阿哈雅的省會，作為羅馬總督的駐

節地（宗 l 8: 12 ）。於是它成了當時政
治、經濟、商業及各式宗教的中心，達

到它歷史上的黃金時代，故西塞祿稱之

為「全希臘之光」。它的人口據不太準

確的統計，竟達六十萬人，其中三分之

一是自由人，三分之三屬於奴隸。居民

非常複雜，除希臘人及意大利人之外，

更有埃及人，小亞細亞人及不少的猶太

人。無疑地它是當時地中海東岸最重要

的海港城市。它的語言自然也很雜亂，

但公事行文，機關用語，卻以拉丁文為

主（格前 l 6:15-17﹔羅 l 6:22,23) 
聖保祿時代的格林多城：雖然考古

學家已於 1896 年開始挖掘，但工作多

次停頓，故至今仍未完全結束，但已給

我們不少資料，可作參考：當時格林多

城的城牆約有十五公里餘的長度，佔地

約六百公頃（米突制地積，一公頃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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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公敵）。公元一世紀中葉，有些猶太

人被喀勞狄逐出羅馬而來此城居住，並

建立了自己的會堂（宗 18:2,4 ）。格林

多不只以它的文化及財富聞名，它奢華
淫蕩的生活，亦是任何城市所不及者。

保祿致羅馬人書寫於格城。在這封信上

十分露骨地反映出當時格城道德風俗的

墮落（羅 l :24-32 ）。除此之外，亦有其

他許多作者予以證實。阿黎斯托法乃

(Aristophanes ）為表示格城生活的淫

蕩，曾創造一動詞「格林多化」

( Korinthiazesthai ） 。意謂格林多方式

而生活，亦即生活放蕩淫亂之意。格城

以特敬阿弗洛狄特女神聞名於世，有她

宏大的廟宇及為數約兩千的廟妓，賣淫

敬神。這批廟妓是社會上有地位的女

人，在圓形劇場內，有專為她們保留的

座位為證。每逢女神慶日，有各種玩藝

遊樂的節目，供人欣賞娛樂，引來不少

富貴遊客，故當時有「格林多不是人人

去得的」成語，其豪華奢侈可見一斑。

此外並有頗色冬（ Poseidon ）神、阿頗

羅神、雅典女神、維那斯神、赫爾默斯

神等的敬禮，及每一神明的廟宇。可見
格林多是當時言論、思想、宗教、集會

絕對自由的國際城市，是世界完全開放

的港口。在這複雜的社會情形之下，富

貴的人紙醉金迷，貧苦大眾，尤其奴隸
的生活，卻苦不堪言。

很可以使人料想得到的，是格城在

那種腐敗的狀態之下，不是傳教的理想

地方﹔但是保祿就正在這時，當他第二

次遠行傳教時（公元49 52 ），並且是在

他本人於雅典傳教失敗之後（宗 17: 16-
34 ），心身痛苦之際（格前 2:3 ），來到

了格林多城，傳教歷時十八個月（宗 18:

1-18 ）。在此建立了一個教會，並由此

向外傳揚福音至阿哈雅省其他地區（格

後 l :1 ﹔ 9:2 ）。在此城客居於由羅馬被
逐來此信奉基督的猶太夫婦阿桂拉及普

黎史拉之家（宗 18:2 ）。安息、日則進入

會堂宣講耶穌的福音，大收宏效（格前

1484 

1 ），不少人回頭信主（宗 18:8 ），於是

有不少的猶太人因嫉妒而起來相反保祿

（格前 l :26-29 ; l 1:17-34 ），並將他帶

上加里雍總督的法庭（宗 18:12,13)

保祿不得已，只有結束他在格城的傳教

事業，由阿頗羅來繼續（宗 18:24-28 ﹔

19: 1 ）。保祿第三次出外傳教時，曾來

此拜訪（宗 20:1-3 ），可能在羅馬受監

禁獲得自由後，又重來此地。

1484 格林多前後書

Epistles I and 11 to the 
Corinthians, Episto/ae I et II 
ad Corinthios 

1. 格城的教會

在格林多城條中我們已經說過：格

城為開教不是一個理想的地方，它可能

在全羅馬帝國中是道德最低落的城市。

但是經過保祿十八個月的慘淡經營之
後，竟出乎意料之外，有了很可觀的成

績，不但在此創立了教會，而且可能是

在保祿所創的教會中人數最多的教會

（宗 l 8:9,10 ）。她的主要成份是來自貧

苦大眾（格前 l :26-29 ），雖個中也有一

些知名之士（格前 1:16; 11:17-34) 

並且入教者，外教人多於猶太人（格前

12:2﹔宗 18 ﹔ 6-8 ）。有些婦女是這一教

會的中堅份子（格前 1 1: 1 16 ; 14:34 

36 ）。正因保祿為建立此一教會曾飽受

痛苦打擊致使耶穌親在異像中來鼓勵堅

固他（宗 18:9-10 ），是以這一教會是保

祿最鐘愛的教會。另一方面因為這一教

會中的份子如此複雜，社會環境又如此

惡劣，故此不久之後，發生了許多教

義、倫理、禮儀、法律及人事方面的棘

手難題，而保祿自己又囡諸事纏身，不

克分身親自前往，解決困難，只有以通

信的方式來繼續照顧他心愛的教會。按

學者們的公見，及格前、後二書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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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保祿給格林多教會共寫過四封信：

I. I 格前 5:9 提及的書信（失傳）

1.2 格前書﹔

1.3 「在萬般的痛心憂苦中」所寫的書

信，亦稱「血淚書」（格後 2:4 ﹔ 7:

8) （失傳）
1.4 格後書。可惜所保存於今者只有

格前後二書。

2. 寫信的動機

保祿於公元 53年底（或54年初），

開始走上他第三次的傳教征途。在抵達

厄弗所之後，得到格城教友的來函，要

求一些問題的解答（格前 7: 1,25 ; 8: I ; 

12: I ，的： I ）。很可能送信的人亦曾將

格城的教會情況向保祿作以口頭的報告

（格前 l ﹔ l I ）於是保祿針對格城教會的

困難問題（格前7: 10,25 ; 8: I ; 12: I ; 10: 
I, 12 ），寫了一封書信，使來人帶去，
是為格林多前書。

格前書在格城教會所發生的效果，

好似不夠理想，因此，按不少學者的意

見，保祿在格前發出後不久，曾親自前

往格城作短暫的探訪，考察問題的所在

（格前 16:7﹔格後 12: 14 ）。不久即重返

厄弗所寫了一封書信付各後2:4 ，即前面

所提的「血淚書」），請弟鐸帶去。保祿

自己動身赴特洛阿等候弟鐸，但因見弟

鐸遲遲不來，心中焦慮、不安，乃赴馬其
頓。終在馬城遇見弟鐸，並聽到關於格

城的美滿消息，心中大喜（格後 2: 12 

14 ﹔ 7:5-7) 。於是保禱馬上在馬其頓又
寫一書致格林多人，是為格林多後書。

大概二書同寫於57年。格前書於春天，

格後書於秋天。但是亦有些學者卻主張

格前是於56年的復活節前不久，在厄弗

所寫的。

3. 格前後書的內容

這兩封信都是針對著格城教會所遭

遇的種種困難而寫的。這些困難的由來，

我們可簡單地說，都是來自福音與希臘文

化、思想及習尚的衝突，這由書中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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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清楚的看到，我們簡述如下：

3.1 格前書內容

十畫

除序言（ I: 1-9 ）和結論（ 16 ）外，

本書大致可分為三段：第一段（ I: 10 
4 ）：痛斥分黨分派的不當﹔第二段

( 5,6) ：申斥亂倫之罪，並禁止信徒起

訴於外教法庭﹔第三段（ 7-15 ）：答所

問：

3.1. l 論守貞與婚姻（ 7) 。

3.1.2 論祭肉（ 8-10) 
3.1.3 論集會時當有的態度（ 11 ) 

3.1.4 論善用神恩（ 12-14)

3.1.5 論死者的復活（ 15) 

3.2 格後書內容

除序言（ 1:1-11 ）及結論（ 13:11-

13 ）外，亦可分為三大段：第一段（ 1: 

12-7 ）：為自己與自己行事的態度作辯

護﹔第二段（ 8,9 ）：催促信友盡速完成

為耶京教會的捐款事宜﹔第三段（ 10-

23) ：針對敵人的講謗為自己的宗徒職
權作辯護。

格前後書的著作問題．關於二書確

是保綠的原著問題，現在的學者幾無一

人再敢爭辯或懷疑，蓋二書清楚的劃出

保祿本人的性格、語調及文氣，使人無

容置疑。不過對格後的完整問題，學者

們卻作了不少的爭辯，其主要原因是自

1 至 9 章，保祿的口氣輕鬆愉快，高興

快樂，忽然之間而變為 10 至 13 章的嚴

肅、恐嚇、嘲笑的口吻，故令人費解，

成為爭辯的由來﹔但因這問題對一般讀

者，無甚大關係，故此從略。讀者可詳

見思高學會出版的「宗徒經書」上冊，

格林多前後書引言， 599-612 頁，及

757-77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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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5 桑巴拉特

Sanballat, Sanaballat 

人名，意思是「欣（月亮神）賜予
生命」，在波斯帝國時代，作撒瑪黎雅

省長，他與聖經及猶太人的關係，載於

立下及厄肋番廷草紙文件。據載他是貝

特昂龍地方人，曾極力反對乃赫米雅重

建耶京城牆，以免喪失他在耶京的影響

力量﹔造謠控告之餘，且聯同黨人托彼

雅、阿拉伯人、阿孟人和阿市多得人
（即培肋舍特人），企圖以武力來阻止

城牆的修築工作，但未能成事（厄下 4:

1-5 ）。又設圈套來陷害乃赫米雅本人，

亦未得逞（厄下 6: l-14 ）。他生有兩個

兒子，他的一個女兒曾與大司祭約雅遠

的兒子默納協結婚，結果被乃赫米雅所

驅逐（厄下 13:28)

1486 海洋

Sea, Mare 

聖經上所提到的海洋有地中海，稱

之為「大海」（蘇 1:4 ﹔ 9: 1 ; 15: 12,47 ; 
23:4﹔則 48:28 ）、「西海」（申 l 1:24; 
34:2 ：，岳 2:20﹔回 14:8 ），「培肋舍特

海」（出 23: 31 ）﹔有死海，稱之為「鹽

海」（創 14:3 ：，申 3: 17﹔蘇 18: 19 ），「東

海」（則 47: 18 ：，岳 2:2。可匣 14:8 ）﹔更

有紅海及加里肋亞海或革乃撒勒海（申

33 :23 ）：新約中也提到亞得里亞海（宗

27:27) 

按理想的說法，巳力斯坦是處於兩

海之間的地區，東有死海，西有地中

海，是以有「從這海到那海」的說法（詠

72：狄德44:23﹔匣 9: 10 ）﹔但實際上地

中海沿岸，常先後為培肋舍特人、排尼

基人、希臘人、羅馬人所﹛占據。以民所

居住的地區雖距海不遠，但歷史上證明

以民對航海的生活似乎向來不感興趣，

1485 1487 

除了在撒羅滿及約沙法特王時代外，以

民向來過著與海洋絕緣的陸地生活（列

上 9:26-28 ﹔ 10:22 ﹔ 22:49 ）。

在以民的信念中，海洋是天主的化

工（出 20:1 l﹔厄下 9:6﹔詠 95:5; 146: 

6﹔蓋2:6：，宗4:24 ﹔ 14: 15﹔默 10:6; 14: 
7 ），天主制裁了海洋的驕傲，給它劃

定了界線（創 l 夕， 10﹔約 26:10-13 ﹔ 38:

1 1，詠33:7 ﹔ 65:8 ﹔ 74: 13,14﹔耶31 :35 ; 
亞9:6﹔約 1 :4-15 ）。以民過紅海的事蹟

被視為天主對海水的勝利（出 14:15) ' 
是以海中的一切生物都應讚頌上主（詠

77:17,20; 106:9; l 14:3,5) 
海洋雖是天主的造物，但卻被視為

危險的象徵（詠砂土約2:6,7﹔依5:30 ﹔

17: 12, 13 ﹔ 57:20﹔雅 1 :6﹔猶 13 節）

是敵對天主的怪獸的居處（達 7汀，默

13: 1 ），故此在世界末日的重新之日，

海洋不再存在（默 21: 1 ）。新約時代當

耶穌在加里肋亞海中平息風浪後，宗徒

們驚奇地彼此相間，耶穌是甚麼人，

（谷4：衍，41 ﹔ 6:47-51 ），因為按聖經的
傳授只有萬物的造物主才有統治海洋的

權柄。

1487 海鷗

Gull, Larus 

在聖經上被列為不潔的動物（肋11:

16﹔申 14: 15) 
由這一點就可以斷定牠是一種吃食

腐肉，或捉食其他動物為生的一種兇殘

水鳥。在加里肋亞湖中有不少這種水

鷗，牠們不只以捉魚為生，更摟食其他

的小鳥、鳥蛋及各種昆蟲，且有時在垃

圾中覓食，故被梅瑟視為不潔之鳥。

見 1414 飛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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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8 海豚

Tahash, lanthinus 

這是以民應向天主奉獻的禮物之

一，但是它的原文涵意不甚清楚，因為

聖經上大多數的動植物名詞為民問習用

的名詞，絕不是科學名詞，是以學者們

很難斷定其所指為何物，也正因此，在

翻譯時便出現了各種不同的譯名，諸如

海狗、海豚、海牛、牡羊等等。更有的

譯文乾脆將原文的「塔哈士」保留了下

來，思高譯本只有揀其一，而權譯作

「海豚」

1489 海豚皮
Porpoise, /anthinus 

在出谷紀及戶籍紀描寫帳棚頂時，

謂應用一種動物的皮來遮蓋，而這種動

物在聖經原文上不大清楚，是以學者們

的意見很多：海豚皮、人魚皮、一角魚、

皮、海牛皮、海狗皮、穴熊皮、貂皮、

海豹皮、綿羊皮等。但基於原文與阿拉

伯文的「海豚」一詞近似，故譯作「海

豚皮」者較多。思高譯本亦然（出 25:5 ﹔

26: 14 ﹔ 35 汀，23; 36: 19 ﹔ 39:34﹔戶 4:

6,8, 10-12, 14) 

在則 16: 10 亦提到同樣的動物皮所

作的皮鞋，看來似乎是相當普通的東

西﹔但從另一方面來看，海豚之捕足不

是很簡單容易的事，故此學者們大都將

則 16: 10 譯作﹝海狗皮鞋〕，而不作

〔海豚皮鞋〕

1490 烏木

Ebony, Hebeninus 
見 2099 聖經中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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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1 烏鴉

Crow, Corvus 

按梅瑟法律，一切烏鴉都是不潔的

（肋 11: 15﹔申 14:14 ）。烏鴉在中東是很

普通的鳥，很古以來，人即知道牠的存

在，在埃及並有為烏鴉建立的紀念碑。

在聖地竟有六種，牠的顏色是漆黑的

（歌5: 11 ）。古時的水手多帶有烏鴉在船

上，以辨認陸地的方向。這種習俗亦見

於洪水滅世的描述（創8:7 ）。厄里亞先

知逃難時，上主打發一隻烏鴉來養活他

（列上 17:4,6 ）。烏鴉多群居於曠野（依

34: 11 ），牠的幼雛貪食無厭（約 38:41;

參見路 12:24﹔詠 147:9﹔鐵 30: 17) 

1492 烏藍

Ulam 

聖經上的兩個人的名字，意謂「首

領」，或「居首位者」。

(!) 默納協支派人，舍勒士的兒子，

貝丹的父親，也是他全家後代的

家族名（編上 7:16,17)

(2) 本雅明支派人，厄舍克的長子。

他的後代以聽勇善戰及射擊準確

而著稱，皆屬撒烏耳的後代（編

上 8:39-40 > 

1493 鳥來

Ulai 

在厄藍地區，靠近穌撤城的一條

河流。在它的河畔達尼爾先知見到公綿

羊與公山羊角鬥的異象（達 8:2, 16 ）。

有人謂它是一條人造小運河，但大多數
的學者卻認為它是古代書上所記載的厄

烏肋烏河（ Euloeus ），亦即現今之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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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河（ Karun) 

1494 馬爾

U「

城名，聖經慣將之稱為「加色丁人

的烏爾」（創 l 1:28,31 ﹔ 15:7﹔厄下 9:
7 ），原是亞巴郎的故居，在父親特辣

黑的率領之下由此遷居，前往客納罕。

但是按考古學及歷史學家的意見，加色

丁人之入居烏爾，是遠在亞巴郎時代之

後的事大約在公元前十至九世紀間，故

此所謂之「加色丁人的烏爾」’應是後

人所加。
烏爾位於巴比倫南部，距現今之烏

爾火車總站約二公里之遙，在幼發拉的

河之西南十餘公里處，由數個高大的廢

墟堆所組成，周圍是一片廣大的平原荒

野。原是幼發拉的河灌溉的富裕區之

一，但後為海水所浸，變成荒野﹔是以

自公元前 300 年前後，已再無人煙。它
最早的居民，卻遠在公元前 4000 年左

右即已出現，是一個十分富有考古價值

的地方，是以遠在 1853 54 年間，即有

泰羅（ Taylor ）在此挖掘考察，其後更有

湯姆孫（ R. C. Thomson ）及荷耳（ H. R. 
Hall ）的考掘。但最主要的考古工作卻

是烏雷（ Wooley ）於 1922 1934 年間所
從事的艱苦工作，經濟的支持皆來自英

國博物館。

自公元前 4000 年左右，至 3100 年
這個時代，被稱為史前史或上古史。最

初的居民是居於此多水區的旱露地面，

是以考古學者在此掘出深及三公尺厚的

黏士層，以為就是聖經所說的洪水淤積

層，但因它不是普遍的，而是太具局部

性的士層，故現今已無人再主張此說。

自公元前 3100 年而下，烏爾變成

叔默爾人的文化區及重鎮。由此一時代

的巨大輝煌的古墓來斷定，可以知道它

的文化已達到相當高的水準。其後烏爾

一度衰弱，失卻它的重要性，至 2100

年左右才有烏爾納慕（ Ur Nammu ）的幅

起，建立王國，重修宮殿廟宇，勵精圖

治，統轄巴比倫、亞述、幼發拉的河中

游地帶及厄藍地區，極一時之盛。可惜

這個王國僅維持了百年左右，又再度哀

微。不過它仍保持著本身固有的重要

性。至公元前十八世紀才終被巴比倫王

沙木叔依路納（ Shamshuiluna ）所破壞

及消滅，所僅存者只有它著名的月亮神

（即欣神）敬禮而已。後期的巴比倫圓

主雖曾按期修飾它所遺留的神廟，但其

雄壯的舊觀，卻已一去不復返。至色霎

苛王朝時代似已再無人煙。但是它給月

亮神修建的尖塔，有石級可供攀登，卻

是全美索不達米亞區內，保持最完善的

一座高塔（見巴貝耳塔條）

聖經所說烏爾為亞巴郎故鄉的記

載，則實無蹟可尋，亦無法證實，蓋亞

巴郎應是屬於阿摩黎族的遊牧民族﹔但

鳥爾的叔默爾人，卻向來是定居的務農

民族，固然在公元前 1700 年左右，阿

摩黎民族入居烏爾地區，而在荒廢的平

原上從事畜牧事業是非常可能的，因而

有亞巴郎自烏爾遷居的記載，但苦無確

切的歷史文件，以資參考證實。

1495 烏E

Uzzah, Oza 

人名，按希伯來文，可能是烏齊雅

之簡稱，也即「天主是我的力量」之

意。父名阿彼納達布，有一兄弟叫阿希

約（也許烏區或阿希約另名叫厄肋阿匣

爾，參閱撒上7: 1 ）。當達味將約櫃由阿

彼納達布家迎往達味城時，烏臣和阿希

約駕新牛車護送約櫃。途中因車有危險

傾倒，烏匣便上前以手扶住約櫃’但因

他原非司祭，擅自觸動了聖物，因而天

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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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罰他立即死在該處。達味為紀念烏區

的死，特稱那地方為「培勒茲烏匣」

意即「烏匣受了打擊」（撒下 6:3 8﹔編

上 13:6 11) 

烏臣，又為一花園名，在耶路撒冷

王宮內，大約為烏齊雅王所修建，因而

以烏齊雅之簡稱，稱這花園為烏臣花

園。猶大王默納舍即埋葬在這花園內

﹝列下 21: 18 ]

1496 烏黎雅

u「iah, Urias 

人名，原文作“Uriiah”，意謂「上

主是我的光明」’舊約有此名稱者凡五

入：
(1) 達味君王的一位勇士赫特人烏黎

838 

雅（撒下 23:39 ）。他是厄里安的

女兒巴特舍巴的丈夫，歸依了猶

太教，信奉了上主，所以有個希

伯來名，娶了個希伯來女人為

妻。他為人非常忠貞正宜，從不

以私損公。某年春，從軍出征，

其妻獨守空房。一日，達味王午

睡方起，緩步涼台，見其妻正在

沐浴，竟為之神魂顛倒，遂召來

與之薦枕，不意竟因姦成娃，懼

事外揚，急召烏黎雅回京，設法

令其回家與妻相見，無奈烏黎雅

戒裝歸來，始終不顧回家與妻言

歡。達味情急，慾迷心竅，一時

糊塗，遂索性用計姦殺了鳥黎

雅，以求自全。奈何，人可欺，

天究不可欺，事終於全部外揚，

王雖知非悔過，然家圖從此終無

安寧的一日（撒下 1 1; 12 ）。達味

雖為聖王，也不免有瑕疵（列上

的：4,5 ）。烏黎雅雖與主基督無血

親的關係，但其髮妻事後成了主

基督母系的祖先，因此他的芳名

十畫

也與主的祖先共同流傳（列上 l :5 

2:9﹔瑪 1 :6) 
(2) 南國阿哈次在位時，有位大司祭

名叫烏黎雅。他失職隨順王意，

另立祭壇，作出了一些無謂的宗

教改革（列下 16:10 16 ）。依8: 1,2 

述及先知請了二人替他作證，天

主曾對他親授預言，其中有一人

是烏黎雅司祭。這位烏黎雅司祭

恐與列下16:10 16 的大哥祭同是

一人。
(3) 舍瑪雅的兒子先知烏黎雅。他與

耶肋米亞先知同時，又如耶肋米

亞先知一樣，奉上主命預言京城

國家必要遭殃，約雅金王恨他圖

謀他的性命，他逃往埃及，然王

終於將他引渡回來殺了，了己心

願（耶 26:20-23)

(4) 司祭默勒摩特的父親烏黎雅（厄

上 8:33﹔厄下 3:4,21)
(5) 厄斯德拉經師宣讀法律書時，站在

他右邊的六人中，有一人名叫烏黎

雅（厄下 8:4 ），此人不知是否與

厄上 8:33 所有者，同是一人。

1497 烏黎耳

Uriel 

人名，意謂「天主是我的光明」

(1) 達味在位時，刻哈特家族子孫的

族長名叫烏黎耳。他曾協助達味

將約櫃由教貝得厄東家中搬入達

味城（編上 15:5,11-15,25-29 ）。

編上 5:9 （拉丁通行本 6:24 ）言及

的烏黎耳，恐同是一人。

(2) 猶大王阿彼雅的外祖父，基貝亞

人烏黎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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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8 烏魯客﹝厄勒客﹞
Erech Arach 

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古代重鎮之

一，在叔默爾之南，靠近幼發拉的河

畔。聖經曾以厄勒客名提及到它（創 IO:

10 ）。今名瓦爾卡（ Warka ），因為它
富有考古及歷史的重大價值，是以百餘

年以來，學者們曾經在此先後斷續地挖

掘考察（ 1854 1965 ），出士的重要物件
有廟宇尖塔，所謂的「白廟」’欣卡史

得（ Sinkasid ）的宮殿，破陶器，彤刻品

及為數不少的模形文件，是為此區最早

之文字。基於考古學者研究的結果，乃

將烏魯客分作下列不同的朝代，略述如

後：

1. 烏魯客第一朝代（公元前 3300-
2900) 
這是烏魯客的黃金時代，先後共有

12 位君王。「白廟」之建築及文字的發
明，都是這一時代的功績。它的第三位

國玉被稱為獵戶尼奴爾塔（ Ninurta) ' 

就是聖經上所說的在史納爾地域修建巴

比倫、厄勒客（烏魯客）、阿加得的洛

尼默得（創 10:8-10 ）。洪水時代的壯士

基耳加默市，亦是此朝的國王之一。考

古學家更證實了此時烏魯客文化影響之

所及，竟遠及敘利亞北部以及埃及。

2. 烏魯害第二朝代（ 2600-2340 ) 
在這朝代開始之前，曾經有數百年

的毫無建樹可言的暗淡時期。在這個時

期中它被基土（ Kis ）取而代之，至公元

前 2600 年才有烏魯客王恩沙格古商納

( Ensagkusanna ）的掘起，一舉消滅基
士，重建王朝。但前朝的輝煌時代，

去不返，未能全部恢復。建築物的特徵

是開始利用偏平中凸的磚來作原料，有

不少國王的墓穴即以此原料作成。

3. 烏魯客第三朝代（ 2340-2320) 
這一朝代的歷史雖然很短，卻也堪

1498 

稱偉大驚人，格外在軍事方面的建樹，

的確是前所未有者。它的建立者是舊日

烏瑪（ Umma ）城的一位地方長官，名路

加耳匣革息者（ Lugalzaggesi ），他揭竿

而起，先後征服佔領烏爾、尼普爾、拉

爾撒、基士及烏魯客，並在烏魯客建立

了自己王國的首都，繼之將全叔默爾地

區統一治理，其勢力範圍竟達現今土耳

其的梵湖。可惜這僅是歷史上的曇花一

現，轉眼即逝，於 2320 年即被屬閃語

系的阿加得王撤爾貢所滅。

4. 烏魯客第四朝代（ 2140-2110)
撒爾貢之王朝在延續不及 200 年之

後，又被古提人所滅。此時諸小型王國

紛紛乘機獨立。烏魯、客於是也獲得了短

暫的三十年的自由獨立，其後仍完全受

治於古提人。至 2095 年雖然重獲自

由，但終又被烏爾新興的第三朝代所

i戚。

5. 欣卡史得朝代（ 1800-1739) 
繼烏爾第三朝代的衰亡之後，又有

欣卡史得的興起，重建烏魯客的最後一

代王朝。因王對外盡力與強大的巴比倫

帝國友善交好，且有通婚之舉﹔對內則

大興土木工程，興建不少的王宮、廟

宇、城垣等，都是這一時代的工程。可

惜後繼無人，終於 1739 年被黎木欣

(Rims in ）所滅，自此烏魯客乃於歷史

絕跡，不復存在。

烏魯客的宗教：它最主要的神明是

依難納（ Inanna ）女神，主管愛情及戰

事，人以她為「欣（月亮）神偉大的女

兒」。在烏魯客有為她建築的宏大廟

宇，她的敬禮竟亦為巴比倫帝國所接

納，格外哈慕辣彼國王對她更是崇拜有

加，幾成為全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公共

神明。除此神明之外，仍有其他數位不

大知名的次要神明，但對他們的敬禮遠

不如前者，更未被外人所接受。

見 218 巳貝耳（塔）、 1494 為爾。

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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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9 烏臣耳

Uzal 

烏區耳（ Uzal,Huzal ），或人名，

或族名，或地名．

(I) 人名或族名：閃的後代烏匣耳，

他是厄貝爾的孫子，約刻堂的兒

子（創 10:27﹔編上 l :20 ）。後世

以他為阿拉伯南部的一阿拉伯部

落的祖先。這或許由於阿拉伯史

家以烏匣耳即阿區耳（ Azal ）所

致。阿匣耳即今日也門的首都薩

那（ Sanaa ）。參見約刻堂。

(2) 與提洛通高的地方或民族烏匣

耳，見則27:19 。此名七十賢士本

譯作“Asel”，拉丁通行本譯作

“Mosel”﹔拉丁通行本譯名似乎是

誤讀了原文。

1500 烏齊雅

Uzziah,{Jzia 

人名，意謂「上主是我的力量」

經上有此名稱者凡五人：

(I) 刻哈特後代，科辣黑的子孫，烏

黎耳的兒子烏齊雅（編上6:9－拉丁
通行本 6:24)

(2) 達味在位時，掌管郊且、村堡、

貨倉的約納堂的父親烏齊雅（編

上 27:25)

(3) 猶大王阿瑪責雅的兒子烏齊雅，

亦名叫阿匣黎雅，見Ozias和阿匣

黎雅條（列下 14:17-22﹔編下 25:

25,26﹔瑪 l :8,9 ）。在他治下，依

撒意亞、亞毛斯、歐瑟亞先後開

始執行先知任務（依 1:1 ﹔亞 I :I ; 

歐 I: 1) 

(4) 娶了外籍女人為妻生子的司祭，

哈陵的後代烏齊雅（厄上 1 0 : 

21) 

840 

(5) 充軍歸來住在耶路撒冷的猶大子

孫，培勒茲的後代，則加黎雅的

兒子烏齊雅（厄下 l I :4) 
此外，尚有一人名叫「烏齊雅」

即達味屬下的一位勇士阿布塔洛特人烏

齊雅（編上 11 :44 ）。這人的名字依原文

是與其上諸人的名字有分別的，但中文

音譯無法表出，所以只好諧音仍譯作

「烏齊雅」。

1501 馬齊耳

Uzziel, Ozie/ 

人名，意謂「天主是強有力的」

是刻哈特的兒子，肋末的孫子，是以烏

齊耳算是肋末支派第三代先祖之一（出

6: 16,18 ）。烏齊耳有子三人﹒米沙耳、
厄里臣番和息、特黎（出 6:22)

1502 烏加黎特﹝辣市沙木辣l

Ugarit [Ras Shamra] 

城名，原是排尼基人的一座古城，

位於敘利亞的北部海岸， ~g南方的勞狄

刻雅（即今之拉達基雅城）僅 l l 公里。

阿拉伯人稱之謂辣斯商木辣，意謂「茵

香山丘」。它是一座古城建築物的廢墟

堆。這堆廢墟高約二十公尺，佔地約二

十公頃，距附近的小海港一一米乃特俾

達（ Minet el Beida) 約有八百公

尺。
這個廢墟雖已有二十八個世紀的存

在，但尚未被人注意。它被發現也是十

分偶然的。在 1928 年的春天，當一個

無知的鄉民在其附近從事耕種時，無意

問他的型耙觸及到一塊巨大的巖石，挖

掘之下，才知道它原來是一座古墓的拱

門。這個突然的消息不逕而走，引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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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者的密切注意，遂於 1929 年從

事發掘，於是有烏加黎特古城的出土事

件，考古學家的精神為之大振。繼十一

年之久（ 1929 1939 ）在霞斐爾（ C. F. A. 

Schaeffer ）先生的領導之下，緊鼓密鑼

地在此大事挖掘考察。中間雖因第二次

世界大戰曾一度中斷，但自 1948 年始

繼續未竟的工作，直至今日此地仍是考

古人員注意研究的對象，因烏加黎特對

聖經考古學的貢獻實在是巨大無比的，

無怪杜索（ Dussaud ）曾言「在辣斯商木

辣（即烏加黎特）出士的文件，對研究

聖經的偉益是空前絕後的」

烏加黎特的歷史：它的名字早已見

於阿瑪爾納文件上，經過考古學者推究

的結果，它早在公元前 6000 年已有人

煙。先後經過五個文化層的存在，才終

於在公元前 1200年被「海島居民」所徹

底毀滅而被人遺忘，雖然最初居於此地

的民族究為何人，不得而知﹔但由其陶

器的花式斷定可以知道它公元前 5000

年末期的文化，是屬於敘利亞中部及幼

發拉的河谷上游的文化。 4000 至 3000

年間，則具有哈拉夫（ T. Halaf) 、加革

米士（ Karkemis ）、哈瑪（ Hamah ）等

的混合文化。自 3000 至 2100 年間，此

處的居民己盡成閃語系民族。在 2100-

1550年間才是烏加黎特正式發揚廣大的

開始時代。它在這時代的水陸交通呈顯

四通八達的狀態﹔商業茂盛，財源豐

富，是以人民生活的水準高漲，自然文

化事業益形昌茂。這種社會的富裕狀態

也自然激起了外族的野心。是以先後有

埃及、希克索斯及屬黎人入侵的遺跡存

在。它真正與聖經有關係的時代，是自

1550-1200 年間的事。前一時代的昌盛

至此仍是有增無減。外族的遷徙侵透亦

呈澎濟的狀態，諸如愛琴海岸的民族及

塞浦路斯的島民等，都爭先恐後的向這

裡進軍發展。但是這種你爭我奪的情

勢，並沒有造成烏加黎特的衰微，相反

地，卻造成了它的畸形發展。考古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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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發現的巨大建築物，諸如宮殿、廟

宇、古墓等，大都是此時代的產品，其

文化、經濟、宗教之發達，可見一斑，

是以史家均稱 1550-1360 年的時代是它

空前絕後的頂盛黃金時代。但是這些偉

大驚人的成就，卻在 1360 年間，因著

巨大的地震毀之於一旦。其後雖曾被人

重建修飾，因著人們的努力也曾昌盛一

時，但它的輝煌時代，早已一去不返。

終於在 1200 年間，被向外擴展侵略的

「海島居民」盡行毀滅，不復存在，亦

再無人煙出現。

烏加黎特的文字及文件：考古學者

在烏加黎特的挖掘中，雖然實在大有所

獲，有大批的文物出土問世，但其中最

主要的及與聖經最有關係的，卻是許多

的文件記錄。首先這些文件中的字體是

為學者們所不識及向未所見者，但窮數

年的苦心研讀，推測，考證之後，發現

它是屬於閃語系的一種拼音文字，字母

達三十之多。這種文字的出現應在公元

前十六至十四世紀之間，有這一時代的

埃及法郎名字為證，比如突特摩息斯四

世（ Thutmosis IV /1425-1408 ），阿默

諾菲斯三世（ Amenophis III 1408-

I 3 7 0 ）以及赫特人王穌丕路里烏瑪

( Suppiluliuma 1380-1340 ）。基於這種
發現，目前的學者已公認希伯來文的字

母及其次序，應亦是公元前十五世紀左
右的產品，而不是以前所主張的公元前

七世紀，或更晚時代的產物。

烏加黎特文字的來源出處既已解

決，於是學者們由於好奇心及興趣所驅
使，更再接再厲，緊鼓密鑼地從事於這

些刻於黏土板上寶貴文件的解釋，以明

瞭其中的涵意。在這種工作的成就上，

包j瓦爾（ H. Bauer ）及多爾默（ E. 
Dhorme ）二人首居其功。他們將這些文

件分成三大組，即巴耳組，阿格哈特

( Aqhat ）神話組及刻勒特王（ Keret ）神

話紐。

巳耳是主管生命及豐產的天上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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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因其無定居之所，人們給他修建了

一所宏大的殿字，可惜他受乾旱之神摩

特（ Mot）的侵害，鬱鬱不得其志，幸得

其姊妹阿納特（ Anat ）之助，將摩特殺

死，而得再度生氣勃勃，是一篇神明彼

此鬥爭的神話。有人解釋為四季更替的

描述，或為七個旱年的記載。

阿格哈特神話的大致內容是：公義

的判官達乃耳（ Dane! ）因無于制而悲

傷，巴耳代向厄耳神（ El ）求情，於是

達乃耳（ Dane！）的妻子果然懷孕，生子
阿格哈特﹔眾神明將一隻名貴的弓弩賜

與新生的神子，望其成為來日的英雄。

其後阿納特女神心生妒意，欲取佔該弓

弩’先以花言巧語，並許以永生作為交

換品。但阿格哈特充耳不聞，不為所

動。阿納特乃訴之於武力而強取之，且

將阿格哈特於無意間殺害了。達乃耳以

愛子的夭折，痛不欲生，其女帕基突

( Pagitu ）挺身而出，女扮男裝要為死去

的兄弟報仇雪恨。至此處神話突然中

止，下文已失，不復可得。但學者們推

斷順理成章的結局應是阿格哈特的復

生，及阿納特深刻的悔過之心。

刻勒特玉的神話記載已殘缺不全，

但它卻是惟一與人類歷史可能有關的記

錄或至少有一個歷史事實為核心。刻勒

特圓王因家族之滅亡而悲傷不己，厄耳

神提議他組軍出擊鄰近的敵國烏得木

(Udm ）的國王帕貝耳（ Pabel ），強奪

他的女兒赫黎（ Hry ）為妾，以備生子

傳後。事情果然圓滿成功，生子雅息布

( Yassib ）。但此子長大後，竟企圖畫畫奪

年老父親的王位，刻勒特痛罵咒詛不肖

之子，神話至此而終。

當然除了上述的主要文件之外，還

有其他許多殘缺的片斷記錄，諸如商業

來往的文件，有關法律的記載，外交的

行文，私人的函件，禮儀的規定，民間

團體組織的章程，甚至團員的名冊，以

及醫治馬疾的妙方等等，可說是包羅萬

象，應有盡有，對古代烏加黎特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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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給我們作了相當詳細的介紹。對此

處的考古研究，也的確成了一科專門的

學問。

烏加黎特既曾是交通四通八達，商

業茂盛，財資豐富，文化高尚的地區，

是附近諸民族所嚮往的中心。基於此

點，考古學者在此不只發現了上面所說

的客納罕地區屬閃語系的古烏加黎特文

字，更證實了其他文字的存在，比如埃

及文、赫特的象形文字、阿加得文、叔

默爾文、局黎文以及塞浦路斯文。

烏加黎特的考古與聖經的關係：烏

加黎特文既然與聖經的希伯來文，同屬

於客納罕地區的閃語系文字，自然二者

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的確它給了聖經

語言學家不少的幫助，使許多聖經難懂

的語旬，含糊不確的字意，以及文法上

的疑難等，迎刃而解。可惜這裡基於篇

幅所限，又非專題研究，不克實際例舉

供讀者參考。總之，我們可以確知烏加

黎特文件的出現，對聖經語言學的貢獻

是非常之大，甚至有不少古老的希伯來

文字典是需要改正或重寫，以糾正以往

釋意的錯誤。

雖然二者在語言學上有著巨大的近

似，但在宇宙觀及宗教信仰上卻是大相

逕庭。首先創前十一章中的宇宙觀觀

念，非只與烏加黎特的文件毫無關連，

就是與其他任何客納罕地區的文化，也

完全無相同之處。這證明希伯來人雖然

是閃語系的民族之一，但他們在血統方

面，卻是導源於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一

個民族，而非出自客納罕地區。在宗教

方面，烏加黎特文件將神明描寫成彼此

們爭嫉恨的形態。阿納特女神殘忍殺

傷，巴耳神哀而復興，在摩特神的威嚇

之下，膽怯害怕，不敢與之對抗。厄耳

神雖是和藹可親的老人狀態，也是客納

罕地區的主神，但卻是昏庸無主，毫無

權威的神明。這些神祇與聖經上所描述

的以色列人的天主何止天淵之別！實在

不成比例。雖然如此﹔聖經的作者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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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智地錄取了幾個烏加黎特人宗教上

次要的觀念，比如巴耳所戰勝的里外雅

堂，見於詠 74: 14 ，是被上主所戰勝的

海徑。聖經的作者以烏加黎特人描寫巴

耳神的方式，謂上主是統治暴風雨的天

主，乘坐火車，駕雲而降，拋投火箭，

控制閃電，統御雷鳴。天主如巴耳然被

稱為「至高者」（詠 7: 18 ﹔ 57:3 ）。但是

這些仍僅是次耍的錄用，而絕不能說烏

加黎特人的宗教給與以民基本的重要影

響，蓋以民的天主是如此的崇高偉大，

其宗教之本身是如此的純潔聖善，遠非

其他宗教所能影響，更不能比擬。

自
u

m n u mm mm mm HUHU 

曰
“
川J
L
H
H
L
n

n
n
u「

T
t
T
I

咦
M
盯

amam 
臨
間
m
m

直
個
山
刊

。
J

nU RU 

按字意來講，這兩個名詞在原文

上，有「光明及全備」的意思，拉丁通

行本將之譯作「道理及真理」。聖經上

數次毫無解釋的提到這兩個名詞。由此

可以推斷它們的含義在舊約時代是盡人

皆知的，但是為現今的我們，卻成了一

個謎。雖然學者們曾獨出心裁供獻了不

少意見，但至今仍沒有一個圓滿的答

覆。絕大多數的意見認為它們是兩個骰

子或籤棒形的物體，用來以肯定或否定

的方式作為知悉上主旨意的標準。

聖經上的一段記載可使我們略知其

作用：「撤烏耳說．上主，以色列的天

主！為甚麼今天你不答覆你的僕人？若

是這罪過在我或我兒子約納堂身上，上

主，以色列的天主，求你賜給「烏

陵」﹔若是罪過在你百姓以色列的身

上，求你賜給「突明」。撒烏耳和約納

堂中了，軍民清白無過。撒烏耳下命

說：為我和我的見子約納堂拈圈，約納

堂中了」（撒上 14:41,42 ）。由此可以斷

定利用「烏陵和突明」的結果，只有

「是」或「非」兩種可能性，至於其他的

細小節目皆是揣臆之說，不敢確定。

雖然如此，為我們中國人來說，仍

有更易明瞭的實例存在，以供參考。嘗

見台灣的各廟宇中，在供桌之旁有「陰

陽板」的設置，是長約三、四吋的稜形

（或半圓形）的兩塊小木板，一面偏

平，一面凸圓，供進香土女拿來向空拋

擲，落地後見其反正，而獲悉「神明」

的意旨。大約「烏陸和突明」的作用及

性質，甚至用法亦不外如此。

按出28:30及肋8:8的記載，這兩件

東西應存放在大司祭的胸牌內，而主持

以它們來求間上主的負責人亦應是大司

祭（出 28:30﹔肋 8:8﹔戶 27:21 ），或
普通的可祭（申 33:8 ）。有時僅提及「烏

陵」而不提「突明」（戶 27:21 ﹔撒上 28:

6 ），毫無疑問的這是一種簡說，蓋二

者是不可分離的。在聖殿被毀之後，天

主藉先知來傳達官意，「烏陵和突明」

才漸漸失去其作用。

見 138 I區弗得。

1504 烙印﹝紋身i
Brand-marks, Stigmata 
[Gashing, lncisura] 

烙印、割傷身體、紋身的習俗，大

概在古東方是頗為普遍的。它的實施多

用於奴隸、士兵及善男信女身上，即額

或手臂上，以證其所屬的主人為誰。可

是這種行為在聖經上，似乎除上述意義

之外，另有他意，即紋身及割傷是為表

示對死者的悲傷，這卻是上主法律所禁

止的（肋 19:28 ）。司祭更不得紋身，免

失尊嚴（肋 21 :5 ）。在依 3:24 被視為懲

罰。先知預告奢華美麗的耶京婦女，將

被人烙印於身，作人的奴牌。
保祿宗徒在迦結尾內，又特別聲

明：「從今以後，我切願沒有人再煩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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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為在我身上，我帶有耶穌的烙

印」（迦 6: 17 ）。無疑地，保祿沿用烙印

的傳統觀念，強調自己是耶穌的「奴

隸」’故此希望無人再敢難為麻煩他，

免得招致主人一一耶穌一一的報復。保

祿所說的這個烙印，固然不是身體上可

見的標記，而是他一生辛勤努力在自己

心靈上烙印的耶穌的肖像。蓋保祿一生

堅毅遭受宗徒事業上的一切辛苦勞碌

（格後 6:5 ﹔ 10: 15 ; 11 :23,27﹔迦 4:11;

得前 2:9 ﹔ 3:5﹔得後 3:8 ），無非是為了
肖似基督，與基督同生（羅6:8﹔格後7:

3 ），同死（格後7:3 ），同苦（羅8: 17) , 

同釘在十字架上（羅 6:6﹔迦 2: 19 ），同

被埋葬（羅 6:4﹔哥 2: 12 ），同復活（弗

2:6﹔哥 2:12 ﹔ 3: 1 ），同受光榮（弗 2:

5﹔哥2:13﹔羅 8: 17 ），同承受天國的產

業（羅8: 17 ），同為王統治（弟後2:12 ）。

無怪乎宗徒自豪說在自己身上，帶有「耶

穌的烙印」（迦 6: 17) 

1505 特瑪

Terna Thema 

地名，是阿拉伯北部地區的一座城

市（依 21: 14；耶 25:23﹔約 6: 19 ）。此

地的居民大都是依市瑪耳的後裔（創25:

15 ：，編上 l :30 ）。它就是現今的名特瑪

的沙漠綠洲，在默狄納（ Medina ）東北

約三百六十二公里處。

1506 特曼

Teman, Theman 

人名，亦是民族名及地名，意謂

「右邊」或「右手」’是厄里法次的長

子，故此亦是厄撤烏的孫子。特曼的後

代被稱為特曼人，這些人所居的地區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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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特曼地區。這種例子在聖經上屢見不

鮮。此地在厄東西北，有時與厄東相提

並論（創36: 11,15,42﹔編上 1 :36,53﹔耶

49汀，20﹔則 25: 13﹔亞 1: 12﹔北 9 節﹔

哈3:3 ）。約怕的朋友之一，厄里法次就

是特曼人（約 4: 1; 15: 1; 22: 1 等）
至於它確切的現在位置，學者們仍

未能達成協議，作出正確的結論。有人

以為它就是厄東地區，距離培特辣很近

的塔偉藍（ Tawilan ）﹔但亦有人反對此

說，而在其他較遠的地方，找尋它的廢

墟。

1507 特員茲

Thebez, Thebes 

城名，有「光亮」之意，是撤瑪黎

雅的治座城市，在舍根的北部。基德紅

的兒子阿彼默肋客曾經帶兵團困攻打此

城，但為一女人由城牆上拋下一塊磨石

而被擊斃（民9:50﹔撒下 l 1 :21 ）。在歐
色彼時代，與此城同名的一個村莊仍然

存在著，考古學者證賞它就是現今在納

布路斯東北十六公里處的突巴斯村莊。

1508 特科E

Tekoa, Thecua 

猶大山區的一座曠野中的城市，而

這個曠野亦名特科亞曠野（蘇 15”，編

下20:20﹔加上9:33 ）。特科亞城就建於

白冷之南八公里處的一個山崗上。它的

創建人可能是阿市胡爾，蓋聖經上稱他

為「特科亞之父」（編上 2:24 ﹔ 4:5)

因其地勢頗為險要，是以勒哈貝罕曾經

在此修建防禦工事，作為耶京的屏障

（編下 11 :6 ）。耶肋米亞先知在記載耶京

被圍困的神視時，也提及到特科亞（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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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I ＇向達味代阿貝沙隆求惰的婦人是

特科亞人（撒下 14:1-24 ）。其次達昧的

勇士之一，依刻士的兒子依辣，以及亞

毛斯先知，亦皆出身於特科亞（撒下23:

26：亞 I: I ）。充軍期後，此城的居民重

返本城整理家圈，並幫助修建耶京城牆

t 厄下3:5,27 ）。此城的原名保存至今，

但今日只見廢墟一堆，供人憑吊，在耶

京之南十八公里處。

1509 特瑪赫

Temah, Thema 

「獻身者」的一個家族名稱，充軍

期後，它的一批後代偕同則魯巴貝耳返

歸聖地（厄上 2:53﹔厄下 7:55 ）。

1510 特爾爵

Tertius 

保祿書寫致羅馬人書時的秘書，為

此他亦附筆向羅馬人致候（羅 l 6:22 ）。

關於他的生平我們毫無所知。

1511 特辣黑

Terah Thare 

(I) 人名：意謂「山羊」。閃族的後代

納昌爾的見子，是亞巴郎、納屬

爾（與前者不同人）及哈郎的父

親。原來居住於巴比倫南方的烏

爾，後由此地偕同子女親屬遷徙

至哈蘭而定居，死於此地，享年二

百零五歲（創 l I :25-32﹔蘇24:3 ）。

其名亦見於耶穌族譜（路 3:34 ）。

(2) 地名﹒是以民出離埃及後，在曠

1509 151 

野中紮營的地方之一，在塔哈特

與米特卡之間（戶 33:27,28 ），但

它現在的確切地點已無法考據。

1512 特黎薑

人名，意謂「奢侈的」，或「豪華

的」’原是色霎苛王朝亞歷山大巴拉王

（公元前的心 l 45 ）的大將（加上 l I: 

39 ），其原名叫狄約多托，受國王亞氏

之托，為國王年幼的兒子安提約古六世

的監護人。 145 年亞氏死後，德默特琉

二世登基稱玉。特黎豐心有不甘，遂唆

使並擁護自己手下的安提約古六世稱

玉，煽動民眾造反。德默特琉三世在萬

分危急之際只好請求猶太首領約納堂出

兵相助，而得以自保（加上 11:39-53 ）。

可是事後德氏竟背信失義，沒有履行對

猶太人所預許的恩惠，且處處與之為

難。正值此時特黎豐野心畢露，竟想奪

取幼主的權力而自稱王，但又怕約納堂

出而干涉，於是背信計擒約納堂而加以

殺害（加上 12:39-51 ﹔ 13 :23 ），再接再

厲慘下毒手將幼主安提約古六世也一併

殺害（加上 13:31,32 ），而正式稱王。

此時德默特琉二世又被波斯人戰敗受

擒。他的兄弟安提約古七世息得太在盛

怒之下，在多辣將特黎豐包圍，雖被其

突圍逃竄，但息氏仍窮追不捨，終於將

其戰敗（加上 15:10 14,37,39 ）。至於

特黎豐的結局則傳說不一，有人謂他服

毒而死，另一傳說謂他以海盜首領之身

終其晚年。

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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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3 特洛阿

Troas 

位於愛琴海岸的一座古代米息雅的

重要的海港城市（宗 16: 11 ），面對特乃

多斯島，在舊特洛阿之南四十公里處。

原為亞歷山大的一位將軍安提哥諾

( Antigonus ）所建，故此亦名安提哥尼

雅城。其後被特辣克王里息瑪苛所充建

及美化，而改名為亞歷山大里亞特洛

阿，但在聖經上向來簡稱之為特洛阿。

保祿在此地獲得異像，令其前赴馬

其頓傳教（宗 16:8 1 l ﹔格後2:12,13 ）。

第二次傳教歸來，重經此地。夜間向教

友們講道時，一位名叫厄烏提昂的青

年，不克睡神的煩擾，睡熟自三樓墮下

身亡。 i束前輩將他復活起來（宗 2 0: 5-

12 ）。宗徒在羅馬第二次坐監時，致書

弟茂德，請他將自己留在特洛阿城卡爾

頗家中的外衣、書卷及羊皮卷一併帶去

羅馬（弟後 4: 13) 
古時的特洛阿已不復見，只剩下一

片廣大的頹牆廢墟，供人憑吊。它的海

港口岸已被淤沙所埋，但一些花崗石柱

卻仍然可見。

1514 特烏達

Theudas, Theodas 

人名，是一個亂黨的首領，曾煽惑

民眾，謂自己能行奇蹟、魔術，倡導作

亂，反抗羅馬人的壓迫，但為政府所捕

獲而置於死地。這段事蹟固然與羅馬駐

猶太總督法多（ C.C.Fadus ）時所發生的

事甚相吻合﹔但是因為年代的差別，故

決不能是同一回事，因為法多時代的

事，比聖經所記載的特烏達的暴亂（宗

5:36 ），至少要遲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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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5 特爾突羅

人名，是位精通羅馬法律的人，是

大可祭阿納尼雅的律師，曾代表大司祭

和長老在凱撒勒雅的總督斐理斯面前，

控告聖保祿。由他對斐理斯所說的諂媚

言語及其奉承的口氣來看，可以斷定他

不是猶太人，很可能是位羅馬人（宗24:

1-8) 

1516 特辣昌尼

Trachonitis 

地名，意謂「高低不平的地方」

只一次見於聖經，即在報告洗者若翰開

始於黑落德安提帕及分封侯斐理伯執政

時代，傳教授洗的經文中（路 3: 1 ）。這

個地區的位置是在大馬士革之南，西北

有赫爾孟山，西邊以哥藍尼為界，南邊

則有巴大乃雅及奧藍尼。它的土質為火
山玄武熔巖的沉澱，不宜於農作物的生

長，僅有片斷的畜牧草地，中間亦有水

泉。但是這一區古代建築物的廢墟，卻

相當的多，由此可以證明曾有一時，它

是人煙桐密的地方。羅馬人將它劃歸大

黑落德治理，其後由他的兒子斐理伯來

管轄。斐氏死後，成為羅馬行省敘利亞

的一部份，至羅馬皇帝加里古拉時代，

再將之賜與黑落德阿格黎帕一世。阿格

黎帕二世繼承父業，﹛乃為此區之主﹔最

後又歸羅馬人掌握。

1517 特黎費納

Tryphena, Tryphaena 

女人名，意謂「柔軟的」、「和順

的」’是保祿的一位熱心女弟子（羅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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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與特黎佛撤相提並論，因三人之 軍及艦隊在此登陸（加下 14: 1-2﹔見加

名頗為近似，故斷定二人是姊妹。按教 上 7: I 4) 

會的傳統謂她出生於依科尼雍（見羅馬

聖人致命錄）

見的 18 特黎佛撤。

1518 特黎佛撒

女人名，意謂「精細柔和的」’是

保祿的女教友，熱心於傳教事業，與特
黎費納相提並論，同受到保祿的致候

（羅 16: 12 ）。二人可能是姊妹。

見 1517 特黎費納。

1519 特黎頗里

城名，意謂三城」。原來據傳說

在這裡居有提洛人、漆冬人及阿辣得

人，各居一方，各自搞政，且各有自己

的城牆作護衛，成三足鼎立之勢，其間

相隔約一個「斯塔狄」（ 百八十五公

尺），位於敘利亞海岸，為一港口城

市。在色霎苛及羅馬時代，此城之業務

蒸蒸日上，充建擴展，形成一個整體的

城市而達其黃金時代，大黑落德在此建

築了著名的運動場。追述其初建的歷

史，則非易事，只可推斷它大約在波斯
帝國的末期，才有了城市的雛型。目前

它只剩下廢墟一片，稱為米納（ Te 11 
Mina ）廢墟。現代的特黎頗里早已在更

近海邊的地方建築起來。傳說聖伯多祿

曾傳教於此，打下了基督信徒的良好基

礎。聖經只一次提到這座城市，謂德默

特琉一世索特爾（公元前 162-150 ）於公

元前 161 年，自羅馬返來，曾經率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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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愛琴海岸的一個默加肋山（ Micale)

所造成的突出部分，在撒摩島之對面，

中間隔有一個約一公里半的海峨。保祿

第三次傳教時，曾在到達米肋托的前一

天，在此駐足登岸（宗20: 15 ）。但是這

個地方名，在聖經上頗有疑問，因為在

一些最重要的聖經抄本上，皆無此名，

故此思高譯本亦將之刪除。

1521 特洛斐摩

Trophimus 

人名，意思是「有滋養的」’是厄

弗所教會的一位教友，曾有一個時期，

追隨聖保祿傳教於小亞細亞地區（宗20:

4﹔見弟後4:20 ）。猶太人見他與保祿悶

在耶京，就以為保祿領他進了聖殿，褻

j賣了聖殿，一見保祿在聖殿，就煽動群

眾，向他下手，逮捕了保祿準備將他殺

害，幸有羅馬士兵及時出來干涉，將保

祿救出（宗 21:27-40)

1522 病症

Sickness, Mar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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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舊約
雅各伯患、年老力衰病（創48:1,10 ）。

梅瑟及亞郎的姐姐瑪利亞患癥病

（戶 12:10)

埃及某青年因患病而被棄（撒上30:

13) 
達味通姦所生之子得重病而死（撒

下 12: 15) 
阿默農臥床裝病（撒下 13:6)

雅洛貝罕之長子病死（列上 1 4: 

1, 12) 

阿撤患了足疾（列上的：23﹔編下

16:12) 
匣爾法特的寡婦之于病重而死（列

上 17: 17) 
猶大王約蘭得腸胃潰爛病而死（編

下 21: 19) 
以色列王阿哈齊雅因跌傷而死（列

下 1:2,17) 。
叔能婦人之子中暑而故（列下4: 19-

20) 
敘利亞的軍長納阿曼癥病獲愈（列

下 5: 1, 14 ）。
大馬士革王本哈達得，病中被人所

殺（列下 8:7,14,15)
以色列王耶屬蘭在戰場受傷而病倒

（列下 8:29 ﹔ 9: 16) 

厄里盟患死症（列下 13: 14) 
﹔當大王希則克雅患死症，因祈禱而

得延壽（列下 20: 1﹔編下 32:24﹔依 38:

友弟德的丈夫默納舍中暑而亡（友

8:3) 

達尼爾因見神視驚嚇而病（達 8:

27) 

安提約古四世大約是患內臟蟲病而

死（加下 9:7 29) 

2. 新約

2.1 福音（耶穌治好的病人）

848 

王臣之子患重病要死（若 4:46)

伯多祿之岳母患病發燒（瑪 8:14 ）。

一個癥病人（谷 1 :40) 

葛法翁的癱子（谷 2:3)

十畫

唐、手乾枯的病人，在安息日被治好

（瑪 12: 13) 

百夫長的僕人患癱症（~馬 8:6)

貝特區達水池邊的癱子，患病三十

八年（若 5:5-8)

25) 

雅依洛病死的女兒（谷 5:23)

十二年來患血漏病的婦人（谷 5:

兩個瞎子（瑪 9:27,29)

一個又聾又啞的病人（谷 7:32)

貝特賽遠的瞎子（谷 8:22)

耶京的生來瞎子（若 9)

十八年來患駝背的婦女（路 I 3: 

患水臘症的病人（路 14:2)

患病而死的拉臣祿（若 11 ) 

十個癥病人，其中只一個知恩，而

且是個外方人（撒瑪黎雅人）。（路 17:

11,16) 

在耶里哥城邊的瞎子巴爾提買（谷

10:46) 

耶里哥的兩個瞎子（瑪 20:30)

被伯多祿削去右耳的瑪耳屬（若 18:

10) 

2.2 其他部份（宗徒治好的病人）

在聖殿門口求錢的先天腐子（宗 3:

2) 
伯多祿在約培復活病死的女門徒塔

彼達（宗 9:37)

保祿在呂斯特辣治好的天生跛子

（宗 14:8)

保祿在迦拉達省患重病（迦 4: 13-

15 ）。此病大約是在公元四五年前後得
的一種慢性長期病（格後 12:7-9﹔參見

格前2:3 ）。至於確係何症，不得而知。

在默里達島上保祿治好頗里約患熱

病及病疾的父親（宗 28:8)

弟茂德受胃病及其他疾症的纏繞

（弟前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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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聖經上還提到那批被耶

穌或宗徒們治好的病人一一瞎子、瘋

子、癱子、痲痺及癥病人等（若5汀，瑪

8: 16 ; l 1 :5﹔路 7:22﹔瑪 l 5:30：，宗 5:

15 ; 19: 12 ﹔ 28:9 等）。
另外有些人因附魔而得病，或因惡

魔作祟而病勢更重者 u馬 9:32 ﹔ 12:22

等）

病之來源在聖經上及其他一切古東

方民族中，常被視為與神鬼有闋的災

禍，是天主的懲罰（出 4:11,12﹔戶 12:

9-13﹔撒上 16: 14﹔詠 38:3-9﹔依 l :5,6 ; 

歐 5: 12, 13 ﹔德 38:10 ），是天主自己打
發來的（肋 26: 16﹔申 28:22 ），或來自

天主的天使（撒下 24; 16, 17﹔列下 19:
35 ），或上主的義怒（撒下 6:7 ）。有時

來自撒彈（約2:7 ），或與撒彈有關連的

黑暗勢力（撒上 16: 14﹔歐 13: 14﹔約 18:

13﹔詠 91 :6 ）。病症有時是罪惡的證據

（依曰：4﹔若5: 14 ）。既然如此，那麼，

醫治人病的，也是天主自己（出 15:26 ﹔

歐 6: 1 ; 11: 31 ﹔詠 6:3﹔約 5: 18 ）。獲

得健康的方法首要者是祈禱（列下 20:3

等﹔詠 38:41 ﹔德 38:9 等），其次則是

守齋（撒下 12:16-17 ），獻祭（德 38:

11 ）。但除此之外，息辣在德 38: 12 亦

勸人去求醫。關於上述幾點在新約中的

信念亦然。

病人之看護：德7:39說：「看望病

人不可怠慢」’意思是要探望他，服侍

他，幫助他，向他表示同情。宗 20:35

聖保祿更進一步表示：聖職人員在需要

時應以勞力來掙錢，以擱濟病弱者。公

審判時，誰看望了病人，就等於看望了

耶穌自己（瑪25:36’”，40,43 ）。最後，
病者若是教友，應請教會的司祭來為他

傅油祈禱（雅 5:14,15)

1523 病傳聖事

Anointment of the Sick 
Unctio lnfirmorum 

聖教會明認是次雅各伯宗徒在他的

書信上公佈了病人傅油聖事，或謂終傅

聖事（雅5:14-15 ）。但是誓反教徒及非
公教的學者，卻堅決反對這件聖事的存

在，他們認為宗徒所提倡的不外是一種

猶太人自古以來就有的拜訪病人的美好

習尚。不錯，我們不否認在以民間是有

這種習崗的（詠 35: 13 ; 41 :4﹔則 34:

4，而，約 2: 1 l﹔多 l :19-20 ），並謂這是

一種善行（德 7:39﹔瑪 25:35-36 ）。探
訪病人時，除了以言語慰問之外，並誦

念一定的禱文（詠 35: 1 3 ﹔德、 38:9 ，智

13 章），及傅抹治病的香油（依 l :6﹔耶

8:22 ; 46: 11 ﹔ E各 10:34)

到了新約時代，耶穌打發出去傳教

的門徒，給許多病人傅油，並治好了他

們的病（谷 6: 13 ）。耶穌復活後，亦曾

許給信友們以覆手禮醫治病人的恩賜

（谷 16: 17：，見宗 3:7 ﹔ 5: 15 ; 19:1 1; 28: 
8，格前 12:28 等）。但是，這最多是暗

示或預告終傅聖事而已，仍不是聖事的

建立。因為一來當時出外傳教的門徒，

仍非正式的司祭﹔二來耶穌復活後恩許

的對象是有信德的信友，而不是執行傳

教事業的宗徒。

但是，在雅各伯宗徒的書信上所說

的傅油，已不再是單純的民間習俗，亦

不只是治病的特恩，而是七件聖事之一

的公佈（雅5:14,15 ）。此處宗徒說話的

對象是病重不能行動的人，因為：「他

（病人）該請教會的長老們來J ’所請的

人並非親朋、近人或醫生，而是「長

老 J 。所謂之長老，並不是普通的年高

望重的人，而是「教會的長老」’即司

祭。司祭到達後的作為，明顯地具有宗

教禮儀的特點：「因主的名給他傅

泊」’給他作「出於信德的祈禱」。這

種出於信德祈禱的結果，在聖經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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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固然主要的是身體疾病的痊癒

（見谷 l :31 ; 5:28,34; 6:36 等），但是
在這裡所強調的卻是靈魂的得救。這種

說法完全符合雅書的一貫精神：「拯

救」這個動詞在雅書中的對象常是人的

靈魂，而不是肉身（ 1 ：訓， 2: 14; 4: 12 ; 
5:20 ）。固然這並不否認天主可以因著

病傳聖事，除了賜人靈魂聖寵之外，也

可以賜與病體的復元。「主必使他起

來」’回可作為病癒的解釋，但學者們

仍主張「起來」與「得救」在此處是有

同等意義的字旬，「並且如果他犯了罪

（指大罪，見雅3:2 ），也必得蒙赦免」，

更證明這件聖事的神性效果。

1524 真珠

Gum Resin, Bdellium 

目前學者們大都以為它是一種有香

味的黏膠汁，來自一種松香灌木，色微

黃，透明，產於阿拉伯南部。有人卻以

為它屬寶石類，比如希臘譯本一次將它

譯作「紅寶石」（創2: 12 ），一次譯作「結
晶」（戶 11: 7 ），思高譯本兩處都譯作

「真珠」。拉丁通行本因不知所指為

何，乃將其音譯。

eo a avt rt e vv 
理
助
直
私

Ed 
司
L

Ed A11 

普通說來，幾時一提到「真理」，

我們總以為它是一個哲學上的抽象名

詞，是與人的理智有密切的關係。但是

在聖經上卻不然。在聖經上，它不再是

一個單純的抽象觀念，而是人與天主直

接往來體驗得到的具體事實，是人與人

之間真正聯繫的條件，是事物本身的確

實特徵。正因如此，「真理」在聖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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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包括的範園是很廣泛的，它的意義也

是多元化及複雜的。

1. 舊約
「真理」在聖經原文上的基本意義

來自「堅固的」’「不可動搖改變的」，

由此而演變成為「可信賴依靠的」，如

「真正的平安」（耶 14: 13 ），是持久穩固

的和平﹔「正宜的道路」（創 24:48) ' 

是使人一定達到目的地的正路，是可靠

的途徑﹔「真正的言語」（創 42: 16) ' 

是與事實完全吻合的說話。但是「真

理」一詞，在聖經上特別用來以形容天

主，它是天主參與人類救援史中不可或

缺的主要成份，是與人建立盟約的基

礎，也是天主既許必踐的保證，因為上

主是富於「忠誠的天主」（見出34:5-7)·

是「忠信的天主」（申 7:9 ），是「忠實

的天主」（申 32:4﹔詠 31 :6 ），是「可靠

的天主」（依49:7) 。上述幾個形容詞的

基本意義都是以「真理」為出發點的。

上主的「忠誠」又是與他的「慈愛」時

常相提並論的（見出 34:6-7﹔詠 138:

2 ）。整個詠 89 所讚頌的對象，不外是

天主的忠實可靠及他的仁愛可親（參見

米7:18-20：，區 8:8 ）。上主的「忠實」、
「忠信」為那些受苦作難，無依無靠的

人是避難所、投靠、保護，是盾牌和鎧

衣，是堡壘和盤石（詠 91:4﹔見 40: 12; 

54:7 ; 61 :8 等）。除此之外，聖經也多
次提到天主的言語及法律是真實的（撒

下 7:28﹔詠 19: 10 ; 111: 7-8 ; 119:“; 
138 ﹔ 142 ﹔ 156 ﹔ 160 ），故此是不可翻

悔的，是永遠的（詠 l 19:160 ）。真理的

反面是謊話，是虛假（主義 12: 19﹔耶 9:

4) 

對人來說「富於真理的人」’就是

忠實可靠的人（出 18:21 ﹔厄下 7:2)

「實行仁愛與真理的人」’就是在處世

為人，待人接物上和藹可親，忠誠坦率

言行一致的人（蘇2:14﹔見創 24:27) ' 
在較後期的舊約經書中一一先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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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智慧書，「真理」的觀念稍有演變，

更傾向於客觀的認識，不再多強調主觀

的體驗。「真理」是上主奧秘的歐示，

是法律，是智慧的道理，是上主筆之於

書的計劃（達 10:21 ），是先知對夢境的

解釋（達 8:26 ﹔ 10: 1 ; l 1 :2 ），是以民

所崇奉的宗教（達 8: 12 ）。獲得「真理」

就是具有智慧（鐵 23:23 ﹔參見主義 8:7 ﹔

w1112:10 ）﹔明白真理即是暸解上主對人

類的亭毒安排（智 3:9)

2. 新約
「真理」在新約上與舊約的「真理」

並沒有多大的出入。首先保祿以「真

理」二字來指示天主的「誠實」（羅 3:

7 ），與天主的「真實」（羅的：8 ）：或

者以此來彰顯真天主與邪神偶像的強烈

對比（羅 l :25 ）。除此之外，它亦有坦

白確實（格後 l ﹒ 14 ﹔ l 1: 10﹔斐 l : 18) , 

以及正直正義的意思（格前 13:6﹔弗 5:

9; 6: 14﹔哥 l :6 ）。但是，保祿所特別
強調的，卻是舊約古法律的真理（見羅

2:20. ）。如何在基督化之後而成為福音

的真理（迦 2:5, 14﹔弗 1: 13 ：，哥 1 :5) , 
這真理就是天主藉宗徒所宣揚的道理，

是人人應當信從以獲得救援的不二法門

（得後 2：口， 13﹔鐸 l : 1 ﹔迦 5:7﹔羅 2:8 ﹔
參見弟前 2:4﹔弟後 3:7﹔希 10:26)

保綠在他的牧函上亦曾明白指出，如何

有不少傳播異端邪說的騙子（弟前 1: 10 ; 

弟後 4:3-4﹔鐸 1:9,14; 2:1 ），脫離了
健全美好的真理，誠屬可情（鐸 l 14 ; 

弟前 6:5﹔弟後 2: 1 8 ; 3:8; 4:4 ）。但

是，面對這種反抗，永生天主的教會，

卻成了「真理的柱石和基礎」（弟前 3:

15 ）。保祿所宣傳的真理，就是經過苦

難聖死而又復活起來的基督本身。如此

的確可以說「真理就在基督內」（弗 4:

21 ），因這「真理之言」’信友獲得了

新生，獲得了祝聖（雅 1: 1 k 伯前 1:

泣， 23 ）。是以信友應堅定在所懷有的

「真理」上，善度信友的生活，期待基

1526 

督的再度來臨（伯後 1: 12 ）﹔培養真理

美善的聖德（弗 4:24)

「真理」這個觀念，在若望的著作

上，猶如「光明」及「生命」’佔有相

當顯著重要的位置。「真理」使人由罪

惡中解脫出來（若8:32 34 ），耶穌的「真

理」是他由聖父那裡聽來的言語，就是

天主的話（若 8:40,45﹔若一 I :8, 10) • 

也是耶穌的話及道理（若8:31,32﹔若二

9 ）。在殺人犯及撒謊者的魔鬼身上，

是沒有真理存在的（若 8:44 ）。耶穌來

此世界的目的，就是為給「真理」作

證，凡屬於「真理」的人，必聽從他的

聲音（若 18:37 ）。法律由梅瑟而來「真

理」卻由耶穌而顯，因為只有他才是

「滿溢恩寵和真理」的（若 1:14,17,18),

他本身就是真理（若 14:6 ）。他在離世

升天之前，許下了真理的室里神，這位聖

神將導致我們趨於完備的真理，使我們

正確地瞭解耶穌的講話及道理（若 14:

17,26 ; 15:26 ; 16: 13 ）。一切基督的信

徒應站在真理一面，並為真理而作證

（若 18:37﹔若~3:19﹔若二 4 ）。只有

如此，才可以成為耶穌的真門徒，並因

此真理而獲得罪惡的解脫（若 8:31,32;

15 :3 ），及靈魂的祝聖（若 17:17,19 ）。

這個真理並應貫徹信友整個的生活及精

神，即若望所說的「履行真理」（若3:21:

若一 1 :6：，若二 4﹔若三 3 ）。它尤應在

信友的愛德及對天父的崇敬上表顯出來

（若二 1，若三： l﹔若4:23 24 ），使信友

成為真正「與其理合作的人」’就是福
音的宣傳者（若三 8)

見 l 113 信德，信心。

1526 砸死

Stoning, Lapidatio 

在舊約中執行死刑的方式，大都是

以石頭砸死。執刑時先將罪犯拉出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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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村莊或城市之外（肋 24: 14-23) 

而首先投石的人，應是罪犯的見證人

（申 17:7)

應受砸死的犯人有下列數種：那些

敬禮邪神的人（出 22:19﹔申 13:9,10 ﹔

17:5﹔肋 20: 1-5 ），咒罵天主的人（肋

24: 14-16,23 ），不守安息日（戶的：32-

36 ），婚前失落童貞的少女（申 22:

21 ），許配與人後而仍與第三者有姦惰

的未婚妻（申 22:23-24 ），件逆不孝的

兒子（申 21:18-21 ），不守「毀滅律」法

律的人（蘇 7:25 ），辱罵君王的人（列

上21:10 ），甚至數次低人的瘋牛，也應

以石頭砸死（出 21:28 29 ）。通姦的犯

人在舊約中，只說應受死刑，只有在新

約中才清楚地說明，應以石頭砸死（若

8:5) 
猶太人亦曾數次以辱罵天主的罪

名，企圖以石頭砸死耶穌（若 10:31 ﹔

11 :8 ）。教會的首位致命者斯德望，死

於亂石（宗 7:54-58﹔見希 l I :37 ）。聖

保祿也受過這種刑罰，雖然未致於死

（格後 11: 25 ) 

見 465 月1罰。

1527 祥巴
Zobah, Soba 

一個城國其原意不詳，原是阿摩黎

人的土地，為阿蘭人所佔領，位於黎巴

嫩及安提黎巴嫩之間。撤烏耳及達味都

先後同許巴的國王作過戰（撒上 14:47 ﹔

撒下 8:3,5,8,9﹔見編上 18 汀， 5,8 ）。此

城的阿蘭人既是阿孟人的聯盟戰友，是

以曾經供給後者不少的僱傭軍（撒下 10:

6-8﹔編上 9:6 ）。曾與撤羅滿敵對者的

勒宗，就出生於此城（列上 1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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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8 詐辣

Zorah, Saraa 

城名，其意未詳，是屬於猶大支派

的一座城市（蘇 15:33﹔編下 11: 10：，厄

下 l 1 :29 ）。它原是丹支派的一個城（蘇

19:41 ﹔民 l :34,35 ﹔ 18:2 ），但因此支
派的居民向北方遷徙之故，乃劃歸與猶

大支派。是三松的出身及葬身的地方

（民 13:2,25 ﹔ 16:31 ），因其地勢險要，

被勒哈貝罕建為軍事要塞（編下 1 1 : 

10 ）。充軍後一批猶大人的子孫，仍重

返此地居住（厄下 l 1 :29 ）。考古學者同

意它就是現今位於通往耶京大路之旁的

一個山丘，名叫撒辣者。

1529 祝福

Benediction, Benedictio 

在聖經上「祝福」、「咒罵」二詞，

屢見不鮮，為以民及一切古東方民族，

它們並非是兩個靜止的動詞，而是充滿

活力、效力、魔術力，且必要生效的，

客觀存在的，及具體的，並且是發生之

後，繼續不斷有其作為的兩個動詞，因

為祝福或降福是由天主的口同氣息一併

而出的（詠 33:6 ），它是來白天主的德

能（創 12:3 ﹔ 49:25 ），它能以自己的能

力使人得福，咒罵則使人得禍。尤其臨

終的父親的祝福，更是特別有效，它是

一發出而再不能收回的，雖然是騙取的

祝福亦然（創 27:33,35 ﹔ 48:12-20 ﹔ 49:

25 等）。諸凡土地的豐產，家畜的繁

殖，人口的眾多，及工作的良效等，都

是來白天主的降幅（申 28:2：，創 l :22; 

約 l : 10 ）。在舊約中，天主祝福了安息
日（創 2:3 ）、亞巳郎（創 12:3 ﹔ 17:6,8 ﹔

18:18 ）、雅各伯（創26:3 等）、厄弗辣

因（創48:12-20 ）、若瑟（創49:25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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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是守法律人的報酬（申 28: 1-14﹔詠

曰：4﹔耶 17:5, 7 ）。天主的降福是格外

經過他的代表而賜與人，比如梅瑟（申

33 ）、若蘇厄（蘇 14: 1 3 ﹔ 22:6 等）厄里

擻上2:20﹔撒下6: 1 8﹔列上8: 14,55﹔詠

~4: 3 6 ）。他們也祝福祭品（撒上 9:

13 ），肋末人有權祝福（申 10:8 ﹔ 21:

5 ），但按戶 6:22-27 ，祝福卻只是亞郎

及他的後代司祭們的專權。他們每晨舉

手向天祈禱，使天主的祝福降臨及停留

於百姓身上（德 50: 14-21 ﹔戶 6:27) , 
後來竟只有一位司祭據有祝福的權柄

（戶 6:22-27 ）。天主的祝福是以覆手

禮，同時念祝福詞傳達於人（創 27:28;

戶 6:24,26 ）﹔右手的祝福又大於左手者
（創 48: 13 ），有時也以祭獻某種禮物而

獲得，是以希伯來文，「祝福」及「禮

物」’同為一詞（撒上25:27 ）。普通的

常人也彼此祝福，但這種祝福只有請安

問好的意思（創 47:7, 10 ：，撒上 15: 13; 

撒下 13:25﹔詠 129:8)
祝福也用於禮儀之上，不只是天主

祝福人，而人也祝福天主，但在這裡祝

福卻失去了它本來的意義。所謂人祝福

天主，即是人來感謝，讚美，崇敬天主

的仁慈、忠誠、偉大、光榮、威嚴、聖

潔等（創24:48﹔申 8:10﹔晨 5:2,9等）。

「願天主受祝福」（意即讚美天主）一
語，是後期的猶太人在祈禱上所常用

的，仍沿用至今。

在新約上保存了舊約祝福的意義。

耶穌祝福了孩童（谷 10:16 ），升天前祝

福門徒們（路24:50 ），增餅前祝福了餅

和魚（谷6:41 ﹔ 8:7 ），晚餐中祝福了餅

酒（即感謝讚頌之意，谷 14:22﹔瑪 26:

26 ），教訓門徒們要祝福咒罵自己的人

（路6:28﹔參見瑪5:44：伯前3:9﹔羅 12:

14 ），預許公審判時，天父的祝福，要

降於善人，咒罵則降於惡人（瑪 2 5: 

34,41 ’見伯前 3: 9 ）。義人們（路 l : 

“’的）及耶穌的們徒（路 24:53﹔羅 l : 
25﹔格後 l :3 ; 1 1: 31 ﹔伯前 I :3 ）祝福天

1530 

主（意即讚美感謝天主），祝福耶穌（意

即讚美他是默西亞，谷 l I :9, 10﹔瑪 21:

9﹔路 19:38﹔若 12: 13 ），祝福瑪利亞

（意即稱讚她是默西亞的母親，路 l

28,42 ﹔ 2:34 ）。保祿確知自己身為宗徒

有傳達基督祝福的權力（羅 15:29 ），確

信信友們 天主的百姓，真正的以民

（迦 6: 16 ）一一將承受天主賜與亞巴郎

的祝福（迦 3:8,9：，參見創 12: 3 ; I 8: 

18) 

1530 祝聖

Consecration, Consecratio 

在聖經上，祝聖的意義是將某人、
某物或某地與塵世劃分隔離，專用為對

天主的敬禮。先生日（耶 l : 5 ; 出 28: 41 

等）、國王（民 16: 17 ）、可祭（出 29:

1-35 ），都被稱為受祝聖的人，亦即是

在百姓面前代替天主執行任務的人，故

與俗人不同。尚有祭台（出29:36,37 ）及

撒羅滿聖殿的祝聖（列上 8: 1-66﹔編下

5:1-7,11 ），即是專門為祭獻天主或祈

禱的地方，而不能再被用作其他用途。

其次有獻於天主的祭品一一牲畜 及

為實行祭祖所用的器血等（肋27: 10,28 ; 
出40: 11 ）。普通祝聖的儀式，是以贖罪

禮來完成，若所祝聖的是人，則更加以

傅油禮。

除上所述之外，在古東方有一種很

普遍的火祭祝聖禮，即將全部或部份的

戰利品焚燒破壞，即是所說的「應毀滅

之物」（蘇 6: 19﹔撒下 8: 1 l 等）。異民
火祭幼童的邪惡禮儀，也曾在以民的歷

史上，間有出現，即在克德龍谷對摩肋

客的火祭子女（列下23: 10﹔耶32:35) , 

亦即聖經上所說的「令自己的兒女經火

獻神」（列下 16:3 ﹔ 17: 17 ; 21 :6﹔編下

33:6﹔則 16:21; 20:26,31 ），但這種惡

習卻為聖經作者所不齒（肋 18:21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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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民 30:40 ）。這種惡習尤其見於公

元前八、七世紀中。

火祭在新約時代則已完全絕蹟。主

教及六品的祝聖，是以覆手禮使他們充

滿天主聖神（宗6:6 ）。耶穌自己是「受
聖父所祝聖而派遣到世界上來的」（若

10:36 ）。在大司祭的祈禱中（若 17: 17回

19 ），耶穌明言自己受祝聖 因他的

苦難聖死 是特別為了宗徒們，並因

著自己的祝聖而求聖父亦使宗徒們「囡

真理而被祝聖」’亦即是說，使宗徒們

完全真正地與其他世物塵俗隔離，而專

心於福音一一天主聖言一一的宣傳。

1531 祝聖聖殿節﹝重建節l
Dedication, Dedicatio [En臼enia]

這個慶節，是猶大瑪加伯為紀念聖

廠的光復所立的，此慶典之第一次舉

行，是在公元前 168年（色霎苛王朝 148

年）的「基色霎」丹（ 11 、 12 月間） 25 

日，亦就是在安提約古厄丕法乃破壞站

污聖殿後的第三年上，一連八日之久，

百姓歡欣鼓舞，彈琴歌唱，祭獻了全矯

祭、和平祭、感恩祭。夜間聖殿，各會

堂及百姓之家舍，皆張燈結彩，故亦有

「光明節」之稱，成為冬季的大節日。

後來為使百姓不要忘記這一大節日，命

令年年要過。八日之久，在不停止日常

工作的條件下，大事慶祝﹔並有特別的

宗教儀式，沿行至今。在猶太人的日曆

上，仍有這一節日（見加上 l :39-44,54 ; 

4:36 ”，加下1:9,18 36 ; 2:9 ; 10:1-8) 

1532 神視

Visio『i, Visio 

神視是一種超越人本性的現象，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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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這種特有的現象，上主天主將自己顯

示與人。雖然曾有不少的唯理學派人

士，意欲否認聖經上多次記載的神視。

是來自上主的措施，而強調它們只是自

然現象，但結果適得其反，非但未能作

出圓滿的答覆，且彼此自相矛盾。現在

我們根據聖經將神視的性質和來源，加

以解釋如下：

1. 神視的性質

接受上主神視的人，在聖經上被稱

為「先見者」。這些先見者，幾時在神

視中見到某種異像時，會確實知道這種

異像是否來白天主，因為天主會將自己

的計劃敢示給自己的先知（亞 3:7 ）。非

只如此，天主亦會將神視中異像的意義

及其目的，告訴先知或先見者。故此，

只有他們有權正確地來解釋異像的意

義。按聖經的記載，天主對自己的先知

多是借夢境或神視來交談﹔對梅瑟卻是

面對面的談話（戶口：6-8 ）。是以天主

顯示與人的方式可能有三種，這三種方

式在聖經上是屢見不鮮的： l 、具體的

方式，就是幾時人可以利用五官來接受

顯現的物體，比如梅瑟所見的焚燒的荊

棘（出 3:7) ，或者亞巴郎抬頭見到三位

貴客的到來（創 18:2 ）。 2 、想像的方

式，就是幾時天主使人在想像中「見」

到某種影像或事物。這種是先知們所憤

於經歷與上主往來的方式（依 6：卜 13 ﹔

耶 23: 16﹔亞 7: 1-9﹔則 3:3 ）。 3 、理智

的方式，就是有時天主以他的德能刺激

人的理智，使人明瞭及理解某一些奧

蹟，或來自天主的某一些非常人所能了

解的道理、教義等。上述三種上主與人

往來顯現的方式，有時單獨利用，有時

卻被天主混合地加以利用，比如按學者

們的意見，聖母領報時三種方式同時出

現利用（路 l :28-38) 

2. 神親的來源

神視的來源只能是天主自己。先知

們皆確知自己所接受的神視，絕對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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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幻想的產品，而是客觀存在的事

實，倍著這種事實的發生，上主將自己

的奧秘傳授與先知。是以先知們無不堅
決、確實、清楚的強調這一點的（亞 7:

1.4, 7﹔耶 1: 11, 13 ）。先知們對自己確實
被天主召叫的堅固信念，亦可證明他們

所接受的神視並不是騙人的把戲（耶20:

9 ）。只就這一點來看，其假先知是有

天淵之別的，因為假先知所說的神視、

夢境、異像，都是些騙人的謊言，是他

們自己心中捏造的空中樓閣（耶 23:

站，26 ）。為了這些謊言，他們一定要受

上主的懲罰（耶23:32 ）。值得注意的，

是接受神視的人，並不一定是聖人或完

備的義人，有時天主也借著不太堪當的

人，傳達自己的旨意（戶 24:2﹔達 4:6 ﹔
嗎 27: 19) 

3. 舊約中的神視
神視的存在是貫徹全部聖經的。自

始就有天主顯現與亞當（創 2 : 

16,22,23 ）、加音（創 4:6,15,10 ）、諾

厄（創 6: 13 ）、亞巳郎（創 12: 1 ）及羅
特（創 l 9: 1,2 ）的記載。雅各伯在夢中

「看見」一個頂天立地的梯子（創28: 12-

15 ），梅瑟見到一棵焚燒的荊棘（出 3:

2,3 ）。到了厄里的時代，「上主的話少

有，異像也罕見」（撒上 3: I ）。自此之

後天主卻繼續顯現，在史羅顯現與撒慕

爾（撒上 3:21 ）。達味（撒下 24: 17 ）及

撒羅滿（列上 3:5-15 ），亦都獲得過上

主賜予的神視。先知時代神視更見增

多：依撤意亞見到坐在寶座上的天主，

周閣有「色辣芬」環繞（依 6:1-13)

亞毛斯見到立在牆上的上主，他手中拿

著一條鉛垂線（亞7:7 ），耶肋米亞覺到

上主的手觸動自己的口唇（郁 l : 9, 11-

13 ）﹔厄則克耳先知見到一隻手伸向自

己，手上有一卷書，又聽到一個命令，

命他將書卷吞下，先知從命吞書，覺其

甘甜如蜜（則 2:9 ﹔ 3: 1-3 ）﹔ I巨加利亞

先知見到四隻摧毀猶大的角，又見四個

1533 

工匠來將四隻角打掉（僅 2: 1-4 ）。此

外，還有許多先知所獲得的神視及所記

錄下來的異像，不克一一盡述。

4. 新約中的神視

在新約中，亦有不少多采多姿的神

視筆之於書，留傳後世。加俾額爾天使

發顯給匣加利亞（路 l :11-20 ）及聖母瑪

利亞（路 1 :26-38 ）。若瑟在夢中見到天

﹛吏，命令聖家逃難埃及（ :fj馬 2: 13 ）。耶

穌在大馬士革路上顯現給保祿（宗 9:3-

10 ）。伯多祿藉神視獲得給教外人付洗

的命令（宗 10:9-16 ）。其次在默示錄上

作者所記載的神視，可說比比皆是。最

後，耶穌復活後多次發現給門徒的事，

本亦不能不提，不過，為了篇幅所限，

只好到此為止。

1533 神聖

Holiness, Sanctify, Sanctitas, 
Sanctificare 

「神聖」一詞，是一個絕對的宗教

名詞，與一切的宗教有關，天主的本性

本體是神聖的，故此一切與天主有關聯

的人、地、事物以及節日，亦都是神聖

的。

1. 舊約
「神聖」在希伯來文上的原意是「割

斷」、「分離」，但它並不是消極的被

隔離放棄的意思，而是積極的被分離開

來，而加以保存、祭獻、祝聖的意思，

是以在舊約上「神聖」一詞，是提上主

威嚴的專用名詞或形容詞，唯有天主自

己是絕對神聖的（依6:3 ），其他的一切

都是神聖的反面，是絕對不神聖的，唯

有天主自己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出 15:

11 ﹔撒上2:2 ）。天主多次稱自己是神聖

的，因為他的名字（即他的本性）是神

聖的（詠99汀，5,8﹔肋 11 :44 ; 19:2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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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1:8﹔依40:25 ），也正因此，只有

天主自己可以祝聖自己，即將自己的神

聖性表示與人及一切受造物（依 5: I 6 ; 
則20:41 ﹔ 28:22,25 ），是天主自己建立

及重整以民的神聖性（則 20: 12 ; 37: 

28 ），祝聖安息日（創 2:3 ），祝聖梅瑟

（出 19:10,14 ）、若蘇厄（蘇 7: 13 ）、約

伯（約 1:5 ）撒慕爾等人（撒上 16: 15 ）。

任何事物（約 25:5 ），任何人不能自稱

為聖（約 4: 17 ; 15: 14 ; 25:4 6 ），因為
一切的人，都是處於罪惡狀態中，而生

活於罪惡中，是與惟一神聖的天主對立

的。

罪惡的反面，是聖德及倫理，因

此，漸漸地倫理與聖德開始相提並論，

固然聖經上有時提到至高倫理的天主

（創 18；出 3:5 ），但倫理是人類聖德的

主要基礎，是以天主命令以民應成為一
個「聖潔的國民」（出 19:6 ）。肋 17 26 
章的「聖潔的法律」’強調的就是這一

點，因為天主憎恨一切的罪惡（哈 l : 13 ; 

詠5:5 ），故此天主多次對人指著自己的

「聖潔起誓」（詠 89:36﹔亞 4:2)

天主更將自己的聖善作為人成聖的

標準：「你們應是聖的，因為我是聖

的」（肋 l 1 :44 ﹔ 19:2 ﹔ 20:26 ）。因為天

主是神聖的，故此他懲罰一切的罪惡

（蘇 24: 19 ），連最小的過犯他也不會放

過（撒上 6:20﹔撒下 6:6 ），因為「至聖

的天主必因公平而顯為聖」（依5: 16 ); 

但是由另一方面來說，天主也是至仁慈

的，他必以仁慈來救援赦免人的罪過

（依41: 14; 43:3,14; 45:18-19 ﹔ 47:4﹔歐

11 :9) 

一切與天主有密切關係的，都應是

聖的，都被稱為聖的：天使們被稱為聖

善的天使，因為他們與天主接近往來

（約 5: 1 ; 15: 15﹔詠 89:6-8 ），以民是聖

潔的，因為他們是天主的選民，是天主

的佔有物（肋 20:26 ﹔ 申 7:6 ﹔ 26: 19 

等），而天主是「以民的聖者」（依用此

稱呼達到次 l :4; 5: 19,24等處：參見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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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9 ）。當然這種團體的聖善，是應建

築在個人聖善的生活上的（詠 16:3; 34: 

10, 18﹔依 4:3 ﹔ 6: 13﹔達 7:18,27)

禮儀上的聖潔，是為保護內心的聖

善不可或缺的。首先司祭應是聖潔的

（出 29:1 ﹔肋21:7,8 ）。大司祭的金質禮

冠上更刻有「祝聖於上主」的字樣，以

示提醒（出 28:36 ）。有「納齊爾」願的

人，亦是被祝聖於上主的（戶 6:5-8 ）。

上主的居所及他顯現的地方，更被稱為

神聖的地方，諸如蒼天（詠 20:7 ）、著

火的荊棘叢（出 3:5 ）、客納罕地（匣 2:

17﹔詠 78:54 ）、耶京（詠 46:4：，依 48:

2 ; 52: 1 ）、熙雍山（依 27:13﹔耶 31:

23 ）、以民的會幕（出 28:43﹔肋 6:26 ）、

耶京的聖殿（列上 6: 16﹔詠 5:8 ），格外

是至聖所（出26:33 ）。為恭敬天主所訂

立的節日，也都是神聖的，比如安息日

及其它節日（創2:3﹔出 35:2 ：，肋 12: 16 ; 
23:4,7-8,21 ），甚至於連禮儀中用的器

血及犧牲也都是神聖的（出 28:38 ﹔ 29:

刃，肋 2:3﹔戶 4: 15 ; 18: 3﹔編下 35:

3 ）。其次如供餅（撒上21 :5 ），主L香（出

30:35 ），油（出 30:25-31 ）以及祭衣等

（出 28:2,4 ﹔ 29:29 ），也都不例外。

2. 新約
新約接受了舊約的傳統觀念，即天

主的本性本體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依撒

意亞的「三聖歌」（依 6:3 ）重新見於新

約中的默4:8 ，天主是「聖潔真實的」（默

6: 10 ），耶穌基督稱自己的父為「聖父」

（若 17: 11 ），旨在指明天主是絕對神聖

的。基督的神聖性亦多次被提到（谷 1:

24﹔路 1:35 ﹔ 4:34﹔若 6:69﹔若－ 2:20﹔

默 3:7﹔宗 3: 14 ﹔ 4:27,30 ）它是信友聖

德的原因與基礎（若－ 2:20﹔伯前 l : 

15, 16 ）。基督是神聖的，因為他是天主

（路 l :35 ），因為他佔有天主聖神（谷 1:

24﹔路4:34 ）。他猶如天主聖父亦是「聖

潔真實的」（默 3:7 ：，見羅 l :4﹔伯前 3:

15 ）。他被天主聖父所祝聖（若 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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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人因著他而成聖（弗 5:2,6 ），是以

他的一生是絕對純潔無罪的C1白前2:22 ﹔

若－ 3:5 ）。他就是那位「上主的僕人」

（宗 4: 27 ），是聖潔的司祭（希 7: 26-

28 ）。耶穌自己也強調他是無罪的（若

8:46 ; 14:30) 

雖然聖經上說耶穌被祝聖，並且自

己祝聖了自己（若 10:36 ），是為使他人
獲得祝聖（若 17: 19﹔弗 5:2,6 ）﹔但是

祝聖他人的工程，卻是天主聖神的主要

工作（見路 l :35﹔瑪 3: 1 l ﹔若20:22﹔參

見若 15:26; 16:23﹔宗 2: 1 等）。他格

外使信友們成聖（羅 15: 16; 得後 2:

13 ），並且保護信友們的聖德（若 14:26 ﹔

16:23 ）。信友與聖神的關係是如此的密

切，故此信友被稱為「聖神的宮殿」（格

前 6: 19) 
猶如舊約時代，曾經有一個應當作

「聖潔的國民」的民族，在新約時代亦

然（伯前2:9﹔見出 19:6 ）。但是這個新

約時代的聖潔的民族，卻不再是由於與

上主訂立的盟約，而是由於同耶穌的結

合，是被天主聖神而祝聖的（格前 l :2 ; 

羅 l 5: 16 ），在他們中，再沒有猶太人與

外邦人之分，構成這個民族的一切份

子，皆稱為「聖者」（羅 IJ﹔ 15:25﹔格

前 l :2 ; 16: I 等）。這個新聖民的聖善，

在於棄絕世俗、惡魔及躲避一切罪惡

（宗 26: 16﹔弗 2: 19 ），在於「分享聖徒

的福份 J （哥 1: 12﹔得後 2: 14﹔伯前 l : 
15﹔弗 1: 16 ）。個人方面的要善，則是

藉著罪過的赦免（格前6: 1 l ﹔弗5:26) , 

及與天主的重新和好而獲得（羅5:9﹔格

後 5: 18 ），亦即是藉著信德（宗 26: 18 ; 

猶3﹔得後2: 13 ）及聖洗聖事（弗5:26),

而加入天主聖民的團體。但是為成為這
個團體的一個真正份子，個人本身方面

的聖潔倫理，是不可或缺的（瑪5:8﹔弟

前 l :5﹔弟後2:22 ），是以在新約上祝聖

與取潔二種禮儀是相提並論的（格後 7:

1 ﹔默 22: 1 l ﹔格前 7:34 ）﹔是來日獲得

天堂永福及光榮的基礎（得前 4:3﹔希

1534 1536 

12: 14 ）。新約在這一方面的強調，是遠

勝過舊約的。

1534 于自口
巾申口口

Sacrament of Order, 
Sacramentum Ordinis 

見 378 可祭、 2103 聖事。

1535 神像、 ;cit辣芬

The「aphim

聖經上不少次提到這個名詞，並且

常以多數出現，這大概是古希伯來文的

特點。學者們認為它是古代以民占←用

的一種術語，其含意雖不能確定，但在

聖經上說來，定是指一種「下賤卑鄙的

東西」而言。它有時雖被用於敬禮（民

17 ﹔ 18 ），或神論上（則 21:26﹔匣 10:

2 ），但與真正上主的敬禮是水火不相

容的（撒上 15:23﹔歐 3:4﹔臣 10:24 ）。

它的體積可大可小，大者猶如人體像

（撒上 19:13 16 ），小者可以藏於駱駝鞍

子之下（創31: 19,34,35 ），此後者稱為
「家神像」’按古代的習俗誰佔有它，

誰就有權承受家業。這大概正是辣黑耳

偷此種家神像的企圖。有時它與「厄弗

得」混為一談（民 18:18-20﹔歐 3:4 ）。

在約史雅王倡導宗教改革時代，它被視

為邪術偶像，列為應被費j除之物（列下

23:24﹔見撒上 15:23 ），是外邦國王（拿

步高）敬禮的對象（則 21 :26 ）。

1536 神蹟

Miracle, Miraculum 
見 856 奇E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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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7 神柱

Sacred Pillars, Ste/ae 
晃 451 立像。

1538 神論、斷語

Oracle, Oraculum 

古代的民族無不熱切地希望知道自

己未來的命運，或某一重要事務的結

局，故此求問神明的習俗，見於一切民

族之間，以民亦不例外（戶27:21 ﹔蘇9:

14﹔民 l :1 ﹔ 18:5 ﹔ 20:18,23 ：，出 18: 15 ; 
詠 34:5 ）﹔但聖經上所說的「斷語」或

「神論」是指天主給與求問者的答覆。

在曠野時代向百姓傳報上主「斷

語」的特權只屬梅瑟，他曾是天主親密

的友人，與天主面對面交談（出 1 8: 

15,19; 29:41 ’的﹔ 30:36 ﹔ 33:7-1 l ﹔戶
口： 6 8 ），其後則是由司祭或大司祭借

「烏陵」和「突明」（見該條）向百姓傳

報「神諭」（申 33:8﹔見出 28:30﹔肋 8:

8 ）。民長時代是肋未人及司祭借「厄弗

得」和「式辣芬」（見該條）宣告戰爭的

吉兇結局（民 18:5 14 ; 20:23 28 ），如
此直至撒烏耳及達味的時代，仍沿用上

述的方式來獲知上主的「斷語」（撒上14:

36-42 ; 23:2-4; 28:6 ﹔ 30:7,8 等）。

其後有先知們的興起，他們成了天

主惟一的代言人，傳告「斷語」（撒下 7:

1-7﹔依 3 8: 1-4﹔列上 20:13-28 ﹔ 22:5-

12﹔列下3: 11-19; 6:21-22 ; 8:7 15 ; 13: 

15-16; 22: 14﹔耶 21: 1-3 等）。他們獲
得上主「斷語」的方式，除了上述的禮

儀物品之外，主要的卻是靠上主的直接

毆示、夢境或奇恩。絕大部份的先知已

成過去，神諭亦不復見於聖經，而為得

神諭所用的上述的那些禮儀物品亦被棄

置不用了（厄上 2:63﹔厄下 7：“）
見 138 厄弗得、 1503 烏陵和突明、 658 巫

街、 355 占←、 677 ，成辣芬、 1535 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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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9 神話

Myth, Mythus 

在全部舊約中，無「神話」一字，

在新約只見載五次， IIP弟前1:4 ﹔ 4:7 ：，弟

後 4:4﹔鐸 1: 14﹔伯後 l：峙。思高譯本

前四處譯作「無稽的傳說」’後一處譯

作「荒誕故事」。德里茲氏在他自希臘

文譯述的希伯來文新約內，五處都譯作

「凡俗的故事」

事實上，就原文來說， Mythos 一

字，包含許多意思，如語言、鐵言、對

話、辯論、歷史、小說、神話、傳奇、

韓史、荒誕故事等。說到此，似乎可作

結說：根據上面所徵引的聖經五個地

方，「神話」與聖經不但絲毫無關係，

而且彼此互相敵對。可是，近來一般學

者主張，不但在舊約，而且連在新約存

有神話，並且按他們所講的，為給現代

人士顯示聖經，尤其新約的永存價值，

應該把聖經中所有的「神話」都消除淨

盡才對。

1 神話的主要概念

為證明並詳解聖經中的神話，學者

常借助於語言學、民族學、文化史學、

哲學、宗教比較史及類似的學說。

按照語言學， Mythos 一字的語根

不很清楚，大概是指閉口住嘴，或是指

人所思維的思念，為此，這字含有思

想、計畫。等意義。又因為人將所思念的

或所計劃的向人表示出來，所以這字也
含有言語、辯論、講話、報道、故事等

意義。雖然由希臘文作品，能證明此字

有上述的一切意義，但由於希臘人用此

字最普通的意義是指故事，不論是關於

神明的故事，或是英雄的故事，因此，

筆者特別注意這一點，便將此字譯作

「神話」。對「神話」所取的概念，是依

照柏拉圓的理義的「神話」概念。

哲學家對神話所取的態度一一古

代和現代沒有多大分別一一有好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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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樣式。

哲學家大都注重「神話」和「理智」

( mrthos logos ） 的對置﹔那麼，隨從亞

理斯多德見解的哲學家，大都認為「神

話」是無理由、空幻、不能領人得到真

理，而只是些賞心悅意的故事﹔有的

說，是些迷誘人的故事，因為「神話」

容易感動詩人，誘導他，如果他具有天

資的話，去寫作悲劇或感懷詩。一些很

激動人心的偉大詩歌的創作，多少都受

了神話的影響。

隨從柏拉圖見解的哲學家，對「神

話」取另一種態度。他們以為「羅格斯」

（理智）無力全然表示事實和事理，因

此，需要「神話」來補充「羅格斯」的

缺點。柏拉圖原本不相信「神話」中的

神明和英雄的存在，但照奧利振所講

的，他知道在「神話」內隱藏著高尚的

義理，而且他把「神話」內所藏的高尚

的義理，向人揭露出來。為此，與其說
為柏拉圖神話是原始的哲學，倒不如說

是求智的途徑。我國莊子就有些相似柏

拉圖的地方。

根據這兩項重要的看法，學者對神

話便自然定出了不同的界說：隨從亞氏

見解的學者，認為「神話」乃是以神為

中心的古代傳說﹔隨從柏氏見解的學

者，認為「神話」乃是哲理或宗教義理

的形態﹔這宗教義理的形態，往往也包

含很高尚的倫理。

關於「神話」的起源，學者所持守

的哲學原理既不相同，意見自然也紛岐

不一。如單獨提出原始人多恐懼，思想

幼稚，富於幻想，崇拜祖先等等一切，
當作「神話」由來的原因，實在不夠。

民族學家和宗教比較史學家，現在都承

認在「神話」內，那非理解的成分是佔

首位﹔可是，就連這樣，神話終歸假定

是人的一種悟司的作為。再說：社會的

勢力，宗教的敬禮，偉大人物的影響，

如果要全然解釋「神話」的起源，也是

應該研究的。

1539 

2. 神話與舊約

龔刻耳原來很主張舊約內包含許多

「神話」的學說，但他卻曾聲明說，希

伯來人不喜歡神話。他們實在沒有印度

人和希臘人所有的那種豐富，而喜愛創

造「神話」的想像。閃族的後裔對於這

一點，算是很貧乏和不感興趣的，就連

中國民族在這一點上，也比不上印度

人。他最後的這幾句話，照筆者看來，

實在是似是而非。或許中國的「神話」

沒有人作過有系統的整理和編集，如同

印度和希臘的大詩人那樣詳盡編輯了他

們國家的神話。可是就中國神話的數量

和生動的想像來講，筆者認為中國的神

話，並不亞於印希兩民族。再說，阿加

得、客納罕、阿拉伯、烏加黎特等，也

是閃族的後裔，為什麼這些民族產生了

很多而又很生動的「神話」，而以色列

反之幾乎沒有呢？
這問題是相當複雜的。在希臘人

間，哲學的發展把神話當作譬喻或寓

言﹔在阿拉伯地區內，惟一神教家把舊

日的「神話」’差不多都消滅了﹔儒教

在中國，有如斯多噶派在羅馬，否認

「神話」中的神靈、英雄和怪物，而將

它們留給詩人和畫家去享用，作為寫詩

繪畫的材料﹔然而在舊約中，連「神

話」這名詞也沒有，希臘通行本德20: 19 

（思高譯本刊：22 ）和巴 3:23所有，也只
含有比喻、格言及寓言的意思。這種現

象怎樣解釋？

學者的答覆不一，有的絕對否認舊

約中有任何「神話」存在﹔有的卻相

反，在舊約內到處發現「神話」，如天

地開闢的神話，救贖人類的神話，敢示

的神話，洪水的神話，人子（達7:9 14) 

及上主僕人（依 53 ）的神話。近來一些

學者認為天使和魔鬼也屬於「神話」

以之為美德和罪惡的化身，並非實在存

在。還有幾位考證家將亞巴郎、依撒

格、雅各伯、若瑟等先而且的歷史，也當

作英雄傳記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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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因不能對每項主張加以批判

和辯論，故只提出一些主要原則，以引

導善良人士去妥當研究聖經，而瞭解其

中的真諦。

2.1 解經家不但不否認，反而聲明在

經典內具有好幾種文體，如注意

到這一點，往往就不難發現在寓

言、象徵、譬喻裡面所含的精

意。

2.2 聖經作者有時利用外族的「神

話」’就如在創前十一章，但

是，很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把這

些「神話」經過一番提煉，使之完

全適合惟一神論的教理﹔事雖如

此，我們承認有些教內的聖經學

者，對一些經文，如創 6: 1-4﹔約
1 等，仍稱之為「神話」。

2.3 聖經作者有時也暗示異教「神話」

中的人物、鬼神、妖怪，如詠87:

4﹔約 3:8﹔依 14:3-21 ﹔ 27: 1; 59: 
9等，這樣的作法，只表示作者及
讀者的信德是很堅固的，故此這

些「神話」的存在，絲毫無迷惑讀

者的危險。再說，有時為裝飾自

己的作品，利用一些含有「神話」

的典故，只是一種修辭手法而

已，這原是行文常見的慣例。

2.4 關於世界的創造、天使魔鬼的存

在、人的來源、人的超性地位和

原罪等類的問題，現代一般學者

以這一切真理為「神話」’具體地

說，即是加以否認，並不是因為

聖經的講法不夠清楚，而只是因

為這些信條不合乎他們所持守的

哲理。

2.5 身為治經家的信徒，還應記住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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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的散示包含一些用人的理智無

法證實的道理，就如聖奧斯定所

說的，只憑f吉德人才可知道有天

使存在，為此，治經家不要努力

證明一切，卻要努力領人對天主

的敢示和歐示的原始、進展與宗

＋畫

旨，獲得進一步的了解，或據一

些解經家所說的，要領人對天主

聖子降生為人最偉大的奧理，獲

得更大的光明，這樣就不難明瞭

其他的奧理了。

3. 神話與新約

聖保梅和聖伯多祿顯然反對各種

「神話」’不論它們是出於猶太的「智

慧」，或是出於異民的「智慧」。二位

宗徒認為「神話」相反「真理」’即「健

全的道理」（弟前 6:3﹔弟後4:4 ），相反

「好教訓」’即所蒙受的「信德的寄託」

（弟前 6:20 ）。「神話」只是「空說」’

「無稽之談」（弟前 1 :4-6﹔弟後2: 16) ' 

「凡俗和老婦的無稽傳說」（弟前4:7) ' 

「猶太人的無稽傳說」（鐸 l : 14 ），「依
據虛構的荒誕故事」（伯後 l : 16 ）。再
說，「神話」相反「天主的人」的預言，

即先知的道理﹔為此，凡信從或接受

「神話」’即算是背棄「真理」。的確，

可說全部新約的精神和宗旨，是直接而

又絕對相反「神話，」因為宗徒們宣傳

福音，只是宣傳一種具有歷史性的事

實，即歷史中那件最大的事實．天主聖

子降生為人，死而復活，救贖人類。聖
教會初期的作者，對「神話」也持守宗

徒們所取的態度，以「神話」空虛，無
道德，破壞道德。更可注意的是：他們

為攻擊「神話」無稽之談所依據的，始

終是具有歷史性的福音，及具有歷史性

的宗徒經書，以及屬於歷史的教會傳

授。像這樣的作者很多，今只提阿特納

哥拉、阿立斯提德、奧利振、猶斯定、

德都良等。

事既如此，說在新約內，尤其在福

音內，可以找到「神話」’這似乎是一

種荒謬。可是，自 18世紀以來，就有些

惟理派學者走這條路。在此我們無意論

及他們千變萬化的見解，但對於布特曼

( R. Bultmann ）的學說不能不說幾句

話，因為自 1941 年直到今日，他的學



畫
+ 

1540 

說影響了所有解釋新約的學者。這種現

象也許還要維持好幾十年。

布氏對新約的態度和批評稱為

“Entmythologiseru呀”，即消除神話之

意。他的見解完全基於所謂「存在主

義」的哲理：凡是對於存在生活無益

的，同時也是不真的。且說，新約的宣

言本來依據的是屬於「神話」的宇宙

觀。上天、下地和陰府等觀念都屬於
「神話」﹔同樣，聖保祿和聖若望理智

的範疇，或是屬於希臘哲學，或是屬於

諾斯士主義。誰都知道當時的哲學和諾

斯土主義，是多麼深切與流行的「神
話」相混合。概括的說，現代的人不能

把福音當作歷史的文件，因為﹒甲、按

作者寫作的意向，這些書不屬於歷史，

而屬於宣講﹔乙、因為福音的一大部

分，如耶穌的童年史、苦難史等，很多

是屬於故事的文體。以上是布氏學說的

大意，今就他的學說作一簡略的答覆。

筆者注意到，耶穌時代的人對於宇

宙觀抱的觀念，不一定都是出於「神

話」，而是民間的觀念，及當時一些科

學家的見解。拿「宣講」當作小說看

待，完全反對基督教的初興歷史環境。

畫也知道，無論是猶太人，或外邦人，

軍極力攻擊過福音的宣講，因為這宣講

不是空談，而是有憑有據對事實的作

主 2 如果福音宣傳的事實是空談的「神

話」’誰也不會重視，反而只有漠視。

布氏的主張一時盛行，而似乎獲得

咬功，依筆者看來，是由於他所依憑的

哲學理誨，存在主義在目前很得勢之所

致 c 一旦存在主義失去了勢力，他的學

說也必隨之衰徵 c 可是，不要想現在的

哲學家、神學家、解輕學家，都一心一

意擁護他的主張三絕對不是，連他的一

些學生，多多少少也不贊同他的學說，

對他有所批評，甚或離開了他 3 更值得

注意的是，他們遠離老師，不是因為他

不是個模範的基督徒，而只是因為他們

再也不能接受存在主義的哲理。不但天

主教的治經家和神學家，就連基督教上

流的解經學家和神學家，如巴特

( K.Barth ）和雇耳曼（ O.Cullman ），也

徹底攻擊他的原理，並且有的說：「他

的思想簡直是輕視人的常識」。

見 494 宇宙觀、 192 天使、 2598 魔鬼、

2100 聖經中的哲學、 2467 諾斯土派。

1540 神恩

Spiritual Gifts, Charisms 
Dona Spiritual，泊， Charismata

1. 名詞的解釋

希臘語 Charisma （ 神恩），就廣義

言，是指各種恩惠，如耀 1:1 l ; 5: 15 等

處﹔但按狹義講，「神恩」、「奇恩」或

「恩賜」等，則指聖神為了教會的利

益，即在初期為促進教會的發展，而賜

的恩惠（格前 12:4,9,28,30﹔羅 12:6-8 ﹔

弗4: 11 ）。為此，教會的神學家，將「神

恩」或「恩賜」與「聖寵」或「寵愛」分

閉，並不混為一談，確有至理﹔因按終

向，「神恩」或「恩賜」是為了教會的

利益而賜予的，「聖寵」或「寵愛」之

賜予，卻直接是為了個人的聖化。當然

這並不是說「恩賜」與「聖化」無關，

相反，接受恩賜的人，如果忠於賜恩的

聖神，並與他的聖寵合作，他藉著「恩

賜」，不但能夠，而且應當在道德上更

為成長。
正如人身體上有許多不同的肢體，

聖教會內也有許多不同的地位和職責。

聖保祿宗徒說：「每人都有他各自得白

天主的恩寵：有人這樣，有人那樣」

（格前 7:7 ），這等於說．有些人得了守

貞的恩寵，有些人獲得婚姻的恩寵﹔有

些人是平信徒，有些人是教會的聖職人

員。所以以除了那些直接相反天主聖意
的職責外，其他的職責，都在基督奧體

內聖化了，成為修德的工其和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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狹義的聖神恩賜，也不同於聖神的

效果（迦5：泣，23 ），因為前者的直接宗

旨，在於建立教會，後者的直接目的，

卻在於聖化教會←一基督的奧體與各肢

體 一切信友。

2. 狹義神恩的數目
格前 12: 8-10 記有九項，同書同章

28節記有八項，羅 12:6 8記有七項，弗

4:1 l 記有五項（參見谷 16:17 18 ）。數

目所以不同，是因為宗徒有時用不同的

名稱，指同一神恩。按最完全的目錄

（格前 12: 8 I 0 ），聖神的恩蜴是：智

慧、知識、信心、治病的奇恩、奇蹟、

說先知話、辨別神恩、說各種語言、能

解釋語言。「神恩雖有區別，卻是同一

的聖神所賜﹔職分雖有區別，卻是同一

的主所賜﹔功效雖有區別，卻是同一的

天主，在一切人身上行一切事」（格前

12:4-6 ）。從以上的話看來，聖保祿似

乎是說：外教人為求得各樣恩惠，去投

奔許多神明，但為信友，當以唯一的天

主為一切恩寵的泉源。天主賜給人不同

的恩惠，是要人用此恩惠，去謀教會的

利益，決非為了利己，而藉以自豪。神

恩既然是為了教會的利益而賜予的，自

然也受治於教會的權力（格前 14 ）﹔常

居於教會內的「真理的聖神」（若 14: 16 

17) ，訓誨教會，領導教會辨別神恩，

辨別神恩的原則是：蒙受神恩的人，決

不能反對基督，相反信德，違叛聖教會

（見格前12:3﹔羅12汀，若~4:1-6等）。

3. 神恩的分類

3.1 助人行善的神恩

3.1.1 「行慈善」：羅 12:8 ﹔

3.1.2 「闢濟貧乏」：弗 4:28﹔羅 12:8 ﹔

3.1.3 救助人：格前 12:28 （參見宗 20:

3.1.4 服務：羅12:7 ，泛指為謀教會的福

利，在精神上（羅 l 1: 13 ），或物質

上（格後 8:4-6 等）提供的服役﹔

3.1.5 治病：格前 12:9,30 ﹔

862 

十晝

3.1.6 行奇蹟：格前 12:9,30 ﹔ ( 7 ）信

心﹒格前 12:9 。請注意．「信心」

這種神恩是指人深信全能的天

主，能實施各樣的神蹟，「甚至

能移山」（格前 13:2 ）。這信心與

超性的信仰（得前 1 :4-8等）有別。

3.2 助人善於教導的神恩

3.2. l 教師或教導：格前12:28﹔羅 12:7 ﹔

弟前 4:13,16 ﹔

3.2.2 智慧神恩和知識神恩：格前 12:

8 ，以前者傳揚天主無限智慧的奧

秘，以後者透徹歐示的道理﹔

3.2.3 勸勉：羅 12:8 ，此恩與「預言」和

教導密切相連（格前 14:3)

3.2.4 辨別神恩：格前 12: 10 ，以此神恩

分辨出人所接受的，是來自聖神

的感動，或是出於惡魔的煽惑

（見格前 14:29﹔得前 5:21 ：，若－

4: 1,2) 
3.2.5 說各種語言：格前 12: 10,30, 14 ; 

「語言神恩」是指人在一種出神的

狀態中，因深受聖神感動，開始

讚揚天主，發出呼喊和奇語，使

在場的人，只能聽見聲音，卻不

了解其中意義（見宗 10:46 ﹔ 19:6;

宗 2:4? ) 
3.2.6 解釋語言：格前 12: 10﹔藉此神

恩，將那說各種語言人的話，給

眾人翻譯出來，使人了解。

3.3 禪益聖統制的神恩

3.3.l 「宗徒」’亦可稱為「使徒」：他
們在還不認識福音的地方，盡傳

播福音的職責（格前 12:28﹔弗 4:

1 l ﹔見羅 16:7；得前 2:6)

3.3.2 「先知」，他們因天主的名，建

立，勸勉，安慰（格前 12: 8-11 ; 
14汀，29 ），有時講說預言，也有

時報告敢示（宗21:10,1 l﹔格前 14:

30 ）﹔他們與宗徒一一使徒一同

作聖教會的基石（弗 2:20)

3.3.3 傳福音者：弗 4: 11 ﹔參見宗 2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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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後 4:5﹔與使徒的職責相同﹔

3.3.4 司牧：弗 4: 1 l ’似乎與監督（羅
12:8 ）是同義詞，是指地方教會的

首領，其責任與猶太人會堂長的

責任極為相似。

聖保祿並未禁止信友追求神恩，只

因格林多教會的特殊環境，故對說各種

語言的神恩，有些不大滿意。他最喜歡

的神恩，是先知神恩，尤其渴望信徒重

視並加以勤修的是愛德，見格前 12:31

及 13 全章。

見2257語言神恩、 457先知、 1703教會、

1453 恩龍、 1536 神蹟’ 856 奇蹟。

1541 神秘教、奧秘
Mystery and Mystery Religions, 
Mysterium et Mysteria 

本題內容：神秘教的意義和術語﹔

舊約與神秘教﹔新約與神秘教﹔結論。

約在 1880 年至 1940 年間，不少考

證家以為聖保祿不但用異教的神秘宗來

解釋，而且也以之創造了「基督的奧

秘」。經過保祿的這番努力，於是那發

源於巴力斯坦，既簡單而又樸質的耶穌

福音宗教，就成了那頗似異教神秘宗的

「基督的奧秘」。現代的學者實在不敢

再講這種毫無根據的學說，不過直到現

在尚有些學者以為聖教會的七件聖事，

尤其是聖洗和聖體聖事一一有的也加上

告解聖事，以及耶穌受難，死而復活的

道理，和記念這些事蹟的禮儀，都多多

少少受了神秘教的影響。

神秘教，亦稱秘儀，與巫術、神
話、偶像教等具有密切的關係，為此，

古時的作者常把這一切合併討論。但

是，如果不限定秘儀的範固和本質，決

不能明白為什麼現代的學者，會把秘儀

當作基督教會的搖籃，或者他們中竟有

些敢說秘儀影響了基督教會的禮儀。

「神話」’本來不包含禮儀和敬

禮，但禮儀和敬禮這兩成分，事實上是

常伴隨著神話。神話是以神格為中心的

古代傳說。偶像教係指崇拜偶像的宗

教，它的意義只在於崇拜偶像而遺棄唯

一真神，天主。

秘儀，即神秘教，按一般的講法，

包含三種成分：即儀式（ ta dromena ）、

宣講 （ legomena ） 和象徵（ deiknumena ）。

神秘教的發源地也許是印度。但就

聖經來講，舊約中，筆者承認只提到了

一項秘儀的敬禮，即塔慕次和阿多尼的

秘儀，見則 8: 14﹔依 17: 10 。至於所講

的其他異民的神祇都只屬於偶像崇拜的

範圍，與神秘教似乎沒有關係。神秘教

與新約是否有關係’容後再講。如今略

論神秘教的意義和它的術語。

所謂神秘教（ Mystery Religion ）包

含禮儀、象徵行為和講解神秘的演義，

或更好說，講解某神明或某神地的神

話。神秘教的歷史根源非常複雜。專家

突爾基（ Turchi : Fontes Historiae 

Mysteriorum ） 搜集的資料是來自一百

多位羅馬及希臘作者的作品。這些秘儀

可按發源地分別，但日後漸漸互相混

合，己喪失了它們的原來面目，而以這

種混合的形式彌漫了羅馬帝國。

事雖如此，神秘教仍可按發源地分

別如下：
(1) 古時西亞細亞的神秘教有﹒塔慕

次及巴耳，齊貝肋（偉大的眾神
之母）和阿提斯，米特辣等秘

儀。

(2) 希臘半島的神秘教有：阿多尼、

彤尼索、教爾費烏斯和厄宴烏息

等秘儀。

(3) 埃及的神秘教有：依息斯和放息、

黎斯等秘儀。

神秘教，希臘文作 Mysterion 。這

一名詞雖按語言學還沒有確定是指「閉

眼」或「閉口」，但事實上卻常用以指

稱正式宗教以外的謀求「救恩」的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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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神秘、教總是依附某神明，故此困地

區不同，其所敬的神明也隨之而異：厄

霎為息、神秘教是德默式爾女神，依息、斯
神秘教是依息斯女神﹔教爾費烏斯神秘

教是影尼索神等等。神明不同也罷，可

是神秘教共有個公分母，即求「救

恩、」。「救恩」這名詞也許太基督化了，

為此，近來的學者採用「安全」一詞，

以取代「救恩」。筆者認為「救恩」一

詞畢竟尚可採用，因為這名詞除現世的

護佑外，也包含一種身後的福分。為獲

得這救恩，神秘教認為只須舉行一些儀

式，便必然獲得，這即是它與巫術相同

的主要點。

按以上所述，神秘教包含三種成

分，即儀式，宣講和象徵。領受這三項

便算是「入教」（ initiatio ） ﹔參加這三

項的人，便稱為「教徒」（ initiati) 

1. 儀式
各神秘教舉行的儀式不一，有的乖

謬反常，有的完全違反人性和道德，如

在阿提斯神秘教，成年男子應以犧牲自
己的生殖力，來作敬神的儀式﹔在依息

斯和厄霎烏息等神秘教，夜間集會時，

青年男女就應以互相交嬌作為敬禮。為

此，詩人猶外納里（ Juvenalis ）稱依息

斯為「青年的媒婆 J 0 提庇留皇帝查知

在羅馬依息斯廟裡有青年結社淫蕩之

事，遂下令禁止供奉依息斯，拆毀其廟

宇。

2 宣講

主禮司祭（ Mystagogos ） 應向在場

的教徒，尤其是要「入教」的人，宣講

所崇拜的神祇和有關所崇拜的神祇的神

奇事蹟。在厄霎烏息神秘教，應講述德

默﹔武爾女神如何長途跋涉，最後下到陰

府找尋她的愛女苛勒（ Kore）的事。在

教爾費烏斯神秘教，應敘述放爾費烏斯

如何下到陰府找尋他愛妻歐黎狄切

( Euridice ）的事。
這穎神話的宣講，在晚年尤其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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蔓耍，因為許多神秘教漸漸吸收了其他
神祇的敬禮和神話﹔主禮的司祭如不說

明，在場的人就無法知道所敬的是何神

祇，所行的是何儀式。這種混合在放爾

費烏斯神秘教尤為明顯。這一神秘教不

但包括彤尼索、區格勒烏斯和教爾費烏

斯三神的事蹟，而且還攪合了希臘特辣

克、意大利南部（即當時所謂大希臘）

各地的神秘教和畢達哥拉斯神秘教的禮

儀。

3. 象做
為表徵神祇，他們或用畫像和塑

像，或用紀念性的贈品和象徵品。象徵

品中有最狠褻的事物，如男女生殖器

等。

4. 術語

如一個中國人讀了佛教經書以後，

又讀天主教經書，或兩者參照對讀，就

不能不注意到兩教經書內，有些關於道

德及信仰的名詞完全相同﹔可是一經仔

細推敲以後，這些名詞的含義，究竟是

有很大的出入。同樣，如果一人念了些
希臘文秘儀書，再讀新約亦可發現同樣

的情形。保祿、若望和秘儀書的作者用

的名詞固然相同，但各名詞所含的意

義，可就大不一樣，甚或彼此恰恰相

反。一般學者以為保祿取秘儀的精義創
造了「基督的奧秘1 ，因而很自然的利

用了秘儀的術語。筆者認為這是無稽之

談。以下略述﹛可以我們決不接受這些學

者意見的理由。

按語言學的原則，誰也知道，作者

經常是會給一個普通名詞、動詞、狀詞

一種新意的，尤其是一位天才學者，手日
報導一種新奇事理的作者，更會這樣

作。誠然，保綠是一位具有天才，而且

也是宣布一種新奇事理的作者﹒「．．．．．．

你們照著讀了，便能明白我對基督的奧

秘所有的了解﹔這奧秘在以前的世代

中，沒有告訴過任何人，有如現在一

樣，藉聖神己做示給他的聖宗徒和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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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弗 3 ：卜 13 ）。再說，屬於猶

太民族，而且屬於那最熱心遵守法律的

法利塞黨的保祿，按心理來說，決不

會，也決不能喜愛異教的秘儀，更不可

能照這些秘儀來如法泡製「基督的奧

秘」。蒙召擔任宗徒聖職的保祿一視同

仁的愛顧猶太人和外邦人﹔猶如他對同

胞的缺點和罪惡沒有閉眼，同樣他對異

民的邪行也沒有閉口（羅卜3 ）。保祿知

道：「天主在過去的世代，容忍了萬民

各行其道．．．．．．」（宗 14:16,17 ），然而他

更知道：「．．．．．．不論是猶太人，或是希

臘人，都在罪惡權勢之下．．．．．．」（羅3:9-

17 ），「因為所有的人都犯了罪，都失

掉了天主的光榮」（羅 3:23)

人類的救恩，惟可在耶穌基督身上

求得﹔惟有耶穌的「福音」是天主的德

能，為使一切有信仰的人獲得救恩，先

使猶太人，後使希臘人（羅 1: 16 ）。保

祿承認在異邦人中，有些人雖然沒有

（敢示的）法律，卻順著本性去行法律

上的事（羅 2: 14 ），可是他也知道大部

分外邦人「陷入了黑暗，．．．．．．陷於可恥

的情慾中，．．．．．．他們顛倒是非，．．．．．．」

（經 I ）。他並對神秘教的禮儀下判斷

說：「不要參與黑暗無益的作為，反要

加以指摘，因為他們暗中所行的事，就

是連提起，也是可恥的」（弗5:11,12 ）。

由於以上所述，以及在此從略的其他的

保祿的話，大多數的學者不接受保祿擷

取神秘教精華，來建樹「基督奧秘」的

學說。斯委特（ Swete ）稱這學說是「一

冠冕堂皇的胡說」（ a solemn nonsense ）。
斯氏的這一斷語，我們認為很為切

實、中肯，但我們還願糾正指保祿所用

的術語，要日奧秘、救恩、重生、報告、

宣講、智識等，係淵源於神秘教的主

張。雖然保祿可從神秘教借用這些術

語，但應該知道，事實上，有些術語早

已習見於希臘譯文聖經和同時猶太經師

的作品中。這由谷木蘭發現的文件中可

以得到證明。筆者在此只討論那主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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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奧秘」（ Mysterion ） 一字的來歷及意

義。

奧秘或奧理這名詞，希伯來文作

sod ’阿拉美文作 r缸，舊約經書用以

表示秘密事或計劃，如亞3:7 ：「的確，

吾主上主若不先將自己的「計劃」敢示

給自己的先知，就什麼也不作」﹔德 3:

21 （見希伯來文殘卷及敘利亞譯文）

「因為天主富有仁慈，把自己的「旨意」

毆示給謙遜的人」﹔達 2：悶，27’”，47 ﹔
4:6等處，也用同樣的名詞 raz 表示秘

密事，奧秘，並且達如亞一樣，還明明

說出敢示秘密者惟有天主。值得注意的

是：希伯來文的 sod ，或阿拉美文的

raz ，希臘文往往譯作品更ysterion ，但由

於這字在舊約內並不多見，以致一般學

者一口肯定保祿從神秘教借用了此字，

和其他神秘教的名詞。我們認為就事的

本身來說，這是可能的，但在發現谷木

蘭文件後，筆者以為這種說法只是多餘

的假設。在新約中此字用了三十次，在

谷木蘭文件內約四十次。更值得注意的

是：在這兩種文獻中，表示「奧秘」意

思的 sod, raz, mysterion 三字的含義完
全相同，換句話說，這三字就其為宗教

術語來說，有相同的意義和相同的用

法。

現在且把「奧秘」一字在舊約希臘

文經書和新約全書內所含的意義，詳明

指出如下：

4.1 希臘文經書

4.1. l 智 14: 13,25 ，指異民的禮節，即

禮拜獻祭或舉行秘密祭禮﹔

4.1.2 智 2：泣，指「天主的奧理」

4.1.3 多 12:7 ，指君王的秘密﹔

4.1.4 友 2:2 ，指暗懷的心願﹔

4.1.5 加下 13:21 ，指秘密的事。

4.2 新約

在新約中，「奧秘」的主要概念是

指人力不能了解，只有因著天主的歐示

才能知曉的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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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弗 6：門，指福音的奧秘﹔

4.2.2 弟前 3:9 ，指信德的奧蹟﹔

4.2.3 瑪 13: 1 l ’指天國的奧秘。

4.3 「奧秘」的事

4.3.1 救贖人類的工作（格前 2: 1 等

處）

4.3.2 以民末來的歸化（羅 11 :25) 

4.3.3 死人的復活（格前的：52)

4.3.4 婚姻的尊貴（弗 5:32)

4.3.5 適合成全人的天主奧秘的智慧
（格前 2: 7 ）﹔直接相反天主奧秘

的，就是罪惡的「陰謀」’（「陰

謀」原文作「奧秘」’得後2:7) 。

關於聖洗及聖體聖事，是否與神秘

教有什麼闢係’參見聖洗聖事及聖體聖

事。

5 結論

筆者在下提出一些經長期研究神秘

教文獻後所得的原則，作為本題的結
主A
a閥 u

5.1 直到現在，我們現有的神秘教文

獻都是屬於公元第三、第四世紀

的作品，故此，與其說神秘教影

響了基督聖教，倒不如說基督聖

教影響了神秘教，更為合理。
5.2 我們不否認基督教會，曾吸收了

一些教外的風俗，而加以改造聖

化。從前教會這樣作了，如今在

傳教區內仍然這樣作，這是因為

人是宗教動物，不論古今中外，

心理相同之故。所以，一遇到宗

教感情的觸發，便自然而然，不

論何時何地，都作出同樣的表

現，如跪拜、遊行、朝聖、祈

禱、讚頌、歌詠等。

5.3 大凡一事，只注意其外表，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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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察其本質，遂邊下判斷，難免
沒有錯誤，這對宗教來說，尤其

如此。人們往往不加細察，就一

口咬定宗教都是一樣。其實不

然。對本題來說，基督教與神秘

十畫

教就有天淵之別。

5.4 神秘教是全j竄入的想像編造的神

話，基督教卻只根據歷史事實，

是有史事為憑的宗教。

5.5 基督教的一切信條和禮儀，都是

以一事實為出發點，而又總歸於

這一事實，即天主聖子降生為

人，救贖人類，受難而死，死而

復活，復活後升天，到了世界末

日，他還要再次降來人世，審判

世界。任何神秘教是不能與這有

條理、完善、超性而又最適合人

性要求的宗教相倫比的。

見668 希臘主義、 1233洗禮，聖j先聖！ 、

2109 聖體聖事、 l l的保祿、 1356 若壇。

1542 神通法

Kabala, Cabala 

按字意是「接受」的意思，進而指

所接受的東西，演變而成「遺傳」。首

先這字連帶也指梅瑟五書以後的經書而

言，尤其是先知書，後來這字專指憑信

神通學的一套書籍。這些書籍的特徵是

以神秘的解說，數字的編排及它的乘除
加滅，詞旬的倒置，多次也以魔術、占

星、←卦的方法，來發掘聖經上陰暗奧

秘的道理。這是猶太民族的一種解經運

動，它的基礎建於公元－世紀，雖然猶

太學者們強調它始自亞巳郎，甚至亞

當。大致說來猶太經師們創造這種學說

的目的，不外是意圖將梅瑟法律變成世

界性的法律，以證實以民的天主是萬物

的主宰。它對於猶太神學的影響，實際

上並不太顯著，相反地，它對猶太民族

的禮儀及習俗，卻有著不可浪滅的影響

力及推動力。

主要的著作有「創世書」’「光明

書」’是根據創的最初數篇，則第一章

及雅歌，以及聖經以外的第二世紀猶太



＋畫

人的著作「宇宙間闢說」’默示錄及塔
耳慕得等書編輯而成。這種運動的中心

是布羅溫斯（ Provence ），西班牙及意

大利。「光明書」即寫於班國，時在第

十三世紀。後班國之猶太人被逐，這種

運動遂由歐洲返回聖地。但不久又重返

歐洲，以波蘭為中心，時至今日仍有不

少這個運動的擁護者﹔甚至現今耶路撒

冷的猶太大學中，有「神通法」講座的

設立。

1543 神聖賣淫

Cult prostitution, 
Sacra Prostitutio 

見 2412 賣淫。

1544 納溝

Nahum 

人名，是「乃赫米雅」一名的縮

寫，意謂「上主安慰」或謂「上主安慰

的人」。
納鴻，是十二位小先知中的一位。

關於他的生平我們幾乎一無所知。聖經

的其他部份也未提及過這位人物，可是

由他遺留的小小著作上，得知他是厄耳

科士人（鴻 l : I ）。不過，這也只是聊勝

於無而己，因為厄耳科士究在何方，我

們則又是一無所知，可以斷定的是他堪

稱一位具有活潑的信仰，富有愛國的熱

情，且具有口才及幻想的大詩人。他的

「神視錄」大約是寫於猶大國王約史雅

施行宗教改革的時期前後，當時北國以

色列早已不復存在（滅於公元前 7 2 I 

年）。亞述帝國的首都尼尼微亦正在淪

陷前不久的危機時代，亦就是在公元前

六一四年左右，蓋鴻3: 13似乎在指出當

1543 - 1545 

時敵人已是大軍壓境。

其他請見下條「納鴻書」

1545 納鴻書

Book of Nahum, Liber Nahum 

納鴻先知所遺留的著作，僅是短短

三章的小書。書之首要標題是「闢於尼

尼微的神論」’緊接著，有一副標題，

指出先知的出身，姓名及職務。「厄耳

科士人納鴻的神視錄」’似為後人所
2日。

這本小書可說是關於尼尼微未來滅

亡的一篇詩歌。它的結構頗為單純，先

是以一篇簡短似「聖詠」的引言，來描

寫上主的大公無私，正義公平。他要打

擊消滅他的敵人，卻也是仁愛無量，對

虔誠的人實施救恩的上主（ 1:2-9 ）。接

著便是先知的正式神論，也是本書的核

心，可分為三部份或三篇詩歌。在第一

篇詩歌中，先知報告欺壓以民的亞述帝

國不久就要滅亡，邀請以民百姓歌唱歡

呼，感謝上主的慈悲（ 1:12 14; 2: 

1,3 ）。第二篇是描述尼尼微（即亞述帝

國）的滅亡。上主已是怒不可道，立意

要懲罰這個欺壓弱小民族的惡霸。先知

更以譏嘲的口氣，邀請尼尼微來準備應

戰（ 1:11,14 ﹔ 2:2,4,1,14 ）。先知預告敵

人如何將以輝煌敏捷的戰術’來向亞述

京城（尼尼微）進攻（ 2:2-10 ）﹔城內的

百姓又如何驚慌失措，走投無路，猶如

喪家之犬（ 2:11-13 ）﹔亞述帝國已處於

四面楚歌的境地（ 2: 14 ）﹔最後終以上
主的名義來宣佈亞述徹底乾淨，全部滅

亡（ 3:1-7 ）。第三篇詩歌的內容，是先

生日申述亞述之被慘苦消滅的原因，是由

於它曾經狠心踩闡踐踏了其他弱小的民

族（ 3:9-11 ）。它的命運絕不會好過諾

阿孟（即埃及京都）。並且這種滅亡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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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臟不振，一敗塗地，永無翻身之日

的滅亡（ 3:12-19)

本書正文（三篇詩歌）的真實性是

毫無疑問的，是大家一致公認的，並且

還強調先知的預言，的確是在亞述滅亡

之前發表的，這由本書的內容及先知的

感觸，以及心理方面的反應可以證明

的。倒是有不少的人，懷疑上述似「聖

詠」的引言的真實性，固然它的內容與

本書的主旨是相符合的，但是它的文筆

與後者是相當不同的，並且它文章的結

構，詞句的湊合，以及盡力按照希伯來

文字母的順序編排的企圖，顯然是有矯

揉造作之嫌。故此很多學者以為它連同

標題，為後人所加，當然這與全書的默

感性是沒有關係的。

見 1544 納鴻。

1546 納因

Nairn 

城名，意謂「適意的」、「美妙

的」’是位於加里肋亞南方的一座小

城，在納匣肋之南，大博爾山東南約七

公里，距葛法翁約有四十公里。學者們

皆認為它就是現今猶存名乃因（ Nein)

的小村莊。目前此村居民極少，建築物

也稀少，但由它古老倒塌的廢墟斷定，

可能曾有一時它是一座重要的村鎮。

聖經上，只在敘述耶穌復活一位寡

婦的獨生子時，提及到它（路 7: 11 -
1 7 ）。目前此村有一座方濟會的小聖

堂，記念耶穌在此所顯的聖跡，而這座

小堂，是建築在中古世紀已有的一座聖

堂的廢址上。在此村的東南有不少學石

而成的墳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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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7 納堂

Nathan 

人名，意謂「（上主）賜與了」，或

謂「（上主的）恩賜」的縮寫，以此為名

者有下列諸人，其中當然以納堂先知為

最著名及重要。

(1) 納堂先知是與達味同時代的人，

但是關於他的生平我們所知甚

少。只知道他曾三次進謀達味：

第一次是告訴達味上主不讓他為

自己建築殿宇，卻許給達味一個

永遠的「家」一一達味王朝（撒下

7:1-17 ：，編上 17:1-15 ），第二次
是在達味強佔了烏黎雅的妻子巴

特舍巴，並使烏黎雅死於非命之

後，先知向達味以講比喻的方

式，使國王不打自招，痛哭己

罪，先知乘機向其報告天主的懲

罰，即其家雖不致家破人亡，但

將發生嚴重的內亂，（兒子阿默

農、阿貝沙龍及阿多尼雅的慘死
為證），與巴特舍巴由淫亂而生

的兒子必將夭折﹔但終究天主將

赦免國王的罪過（撒下 12:1-15 ）﹔

第三次是先知偕同巴特舍巴向國

王推薦撒羅滿為繼位人，使躍躍

欲試的阿多尼雅不得所逞（列上 I:

1-40 ）。按編下 29:25 先知曾幫助

達味組織聖殿中的樂隊。德的： l

對先知加以讚揚，似乎是在這味

時代僅次於撤慕爾的一位大先

知。

(2) 達味定居耶京後，由巴特叔亞所

生的第三個兒子（撒下5: 14﹔編上

3 :5 ），他的名字被列於耶穌的族

譜中（瑪 1 :6-9﹔路 3 :31) 

(3) 昨巴人，達味的勇士依加耳的父

親（撒下 23:36)

(4) 猶大支派人，是阿泰的兒子及匣

巴得的父親（編上 2:36 ）。

( 5) 猶大支派人，曾幫助厄斯德拉前



十畫

往加息非雅地方召集肋末人回家

在聖殿盡職（厄上 8: 16) 

16 } 充軍後聽厄斯德拉之命將自己的
外方妻子休棄者之一（厄上 10:

39) 

「﹜ 匣 12:12 有「納堂家族」之說，有

人以為它就是（ 2 ）所說的納堂的

後代（見撒下 5: 14﹔編上 3:5)
但另有人卻強調應是息孟的兄弟

約納堂的後代。

18) 撤羅滿時代人，他的兩個兒子，

阿區黎雅為太守之長，區步得為

君玉的朋友（列上 4:5)

1548 納阿瑪﹝納阿瑪人l
Naamah, Naama ﹝Naamath1峙，
Naamathites] 

人名及城名，有「美妙的」，或「優

美的」意思。

1. 人名
1.1 阿孟人，撤羅滿的妻子，勒哈貝

罕的母親（列上 14:21 ﹔編下 12:

13) 

1.2 拉默客的女兒，其兄名突巳耳加
音（創 4:22)

2. 城名

是一座屬猶大支派的城市（蘇 15:

41 ）。大多數學者皆以為它即是現今的

費勒得廢址，在撒辣爾谷火車站之南約

三公里處。在此附近另有兩個村莊似乎

將聖經上的域名保存下來，其一名德依

爾納阿曼，其二名阿辣克納阿曼，但反

對此說者也並不乏人。

3. 民族名稱
約伯的三位朋友之一，名左法爾

者是納阿瑪人（約2: 11 ）。但是關於納

阿瑪人或納阿瑪地方，我們毫無所

知，學者們的意見，亦多屬推測臆說，

1548 - 1550 

無確切根據。

1549 納阿E男人
Naamathi峙， Naamathites

約伯的三位朋友之一，名左法爾者

是納阿瑪人（約 2: 11 ）。但是闢於納阿

瑪人或納阿瑪地方，我們毫無所知，學

者們的意見，亦多屬推測臆說，無確切

根據。

1550 納阿曼

Naaman 

人名，有「喜悅」、「可愛」之意。

(I) 貝拉之子，本雅明的孫子（編上8:

4 ），但依創 46:21 卻是貝拉的兄

弟，其後代就是聖經上所稱的

「納阿曼家族」（戶 26:40)

(2) 阿蘭王的一位軍長，是一位倍受

上主及君王愛戴的人。可惜患了

一身癥病，在群醫束手無策之

際，由一位以色列牌女聽說，撤

瑪黎雅的先知厄里受能治此病，

乃備辦大批禮物，並攜帶國王致

以色列王耶昌蘭的介紹信件，前

往求醫。耶品蘭卻無能為力，乃

轉往厄里盟先知那裡去，先知命

他七次在約但河洗浴。納阿曼聞

言不悅。心想先知在戲弄他，憤

然而返。歸途中受僕人的提示，

於是回心轉意，照先知所言去

作，果然癥病全癒。乃賜重禮酬

報先知，並許願要敬畏以民的上

主，先知卻堅拒不納，賜以祝福

令其首途歸國。先生日的僕人革哈

齊卻見財而眼紅，乘機追來，收

納了部份的獻禮，受到先知嚴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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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斥責及天主的顯罰，終身患了

癥病，而遺傳給後代（列下子路4:

27) 

1551 納巴耳

Nab al 

人名，有「昏愚無智」之意，是與

達味同時代的加肋布族人，居於瑪紅曠

野，在加耳默耳擁有大批的財產，綿羊

三千，山羊一千，但為人甚為頑強悍
吝。其妻阿彼蓋耳卻適得其反，活潑、

可愛、大方。
當達味率眾逃難時，東躲西避：饑

渴難當，曾派人前往向納巳耳求助，以

解眉急。那知納巳耳非但堅拒所求，且

極盡挖苦戲凌之能事，達味怒不可遍，

決意率四百手下向之攻擊。納巴耳之妻

阿彼蓋耳聞言大驚，急、備大批餅食美

酒，出迎獻給達味，求其息怒，原諒自

己丈夫的昏愚無智（丈夫名意）。且叩

拜達昧，強調他將為以色列的元首，達

味欣然息怒而歸，並感謝上主使他避免

了一次流血的不幸事件。

第二天阿彼蓋耳向丈夫述說發生的

事件，納巴耳「嚇得魂不附體，呆如頑

石」（撒上 25 :37 ），過了十天便與世長

辭了，達味聽此惡耗之後，乃將納巴耳

的寡婦納為己妻（撒上 25)

1552 納巴泰

Nabataeans, Nabathaei 

在聖經上數次提到納巴泰人（加上

5:25 ﹔ 9:35 ）及他們的國王（加下去9 ﹔

格後l 1 :32 ）。他們是源於阿蘭人的一種

屬閃族的部落，很可能就是創 25 ：日所

說的乃巴約特人的後代，深受阿拉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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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影響，後來竟同化於希臘。

他們原來是遊牧於幼發拉的及底格

里斯二河之間的民族，曾受到提革拉特

丕肋色爾三世的侵襲。後來他們南下侵

佔了厄東人的土地，據為己有，並以培

特辣（ Petra ）為首都，才開始定居的生

活，組織強大的商隊，穿梭往來於阿拉

伯及敘利亞之間，並遠至波斯灣。公元

前二世紀，此一區的商業，幾乎盡被納

巴泰人所統制，堪稱他們歷史上的黃金

時代，此時的國王有阿勒達一世。於公

元前 169 年，猶太人的大司祭雅松曾經

投奔於他，企圖獲得政治庇護（加下去

8 ）。阿勒達三世（公元前 87-62 ）更擴

展土地，竟將大馬士革佔領，直至聖保

祿自大馬士革越牆而逃時（格後 l 1: 

32 ），此重要的京城仍把持在納巴泰人
王阿勒達四世（公元前九年至公元 40

年）的手中。此時加里肋亞及培勒雅的

分封侯黑落德安提帕，為了向阿勒達四

世表示友誼，娶其女為妻，但在公元27
年左右，復將此女休棄，而同自己兄弟

的妻子黑落狄雅結為夫婦 O！馬 14:3)

阿勒達四世，心有不甘，老羞成怒，終

於36年將安提帕戰敗於哥藍尼地區，為

自己的女兒報仇雪恥。其後由於商業改

行尼羅河線，而納巴泰人大受影響，國

勢漸衰，終於在公元 160 年，被羅馬皇
帝特辣雅諾ii]為羅馬行省，省都建於波

斯辣。

文化．他們的語言是由阿拉美文之

一部分與阿拉伯語相混合的土語。這點

已由遺留下來的不少碑文所確實證明。

他們的建築術，據有希臘的風格，但亦

伴有埃及和排尼基人建築術的特點。由

於首都培特辣是一座峭巖絕壁的山城，

他們鑿山為城，周三鑿了富麗堂皇的宮殿

及廟宇，壯觀偉大，是以有其獨特的風

格，存留至今，供人憑弔。至於他們的

宗教，則富於混合宗教的色彩，諸凡自

北而南各個民族重要的神祇，都是他們

崇拜的對象，比如敘利亞人的貝厄耳舍



＋畫

門神（ Beelshemen ），厄東人的科斯神

(Qos），南方的杜沙辣神（ Du Seara ），甚

至維那斯（Venus ）及赫爾默斯等神祇。

見 22 乃巴約特。

1553 納達布

人名，意謂「（上主是）歡欣喜悅

的」。聖經上以此為名者有下列諸人：

(!) 北國雅洛貝罕一世之子，繼父為

王，但在位不及兩年（ 9 I 0 -

909 ），即被巴厄沙所組之叛黨所
殺，並且全家均被陷害。聖經上

明言這是受了天主的懲罰，因為

他「行了上主視為惡的事，走了

他父親的路」（列上的：26）。巳厄

沙在殺掉納達布之後，白己畫畫位

稱王（列上 14:20 ﹔ 15:22-31 ﹔見

列上 14:7-10)

(2) 亞郎的長子（出 6:23﹔戶 3:2 ﹔ 26:

60﹔編上5:29 ）。在舉行與上主立

約的儀式時，曾與其父亞郎及其

兄弟阿彼胡及七十位長老，陪同

梅瑟登山（出 24:1,9,10,18 ）﹔後

被傅油祝聖為司祭（出28:1,41)'

但因他同阿彼胡褻潰司祭職，而

受到上主嚴厲的懲罰，死於非

命。死時沒有留下子女（肋 10: I-

7﹔戶 26:61 ﹔見戶 3:4﹔編上 24:

2) 

(3) 赫茲龍的子孫，屬猶大支派及耶

辣默耳家族，父名沙賀，生子有

色肋得及阿帕殷（編上2:28,30 ）。

(4) 本雅明支派人，父名耶依耳，母

名瑪阿加（編上 8:30 ﹔ 9:36)

見 994 阿彼胡。

1553 1555 

1554 納赫雄

Nahshon, Nahasson 

人名，意思是「小蛇」’猶大子孫
的首領，阿米納達布的兒子及撒耳瑪的

父親（編上2: 10, 11 ），是出埃及時代以

民歷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戶 l :7 ; 2:3; 
10: 14 ）。當梅瑟修建會幕完畢，舉行揭

幕典禮時，納赫雄首先代表猶大支派，

將獻儀供物擺在上主面前（戶 7: I 2-

17 ），亞郎的妻子厄里舍巴就是納赫雄

的姊妹（出 6:23 ）。是達咪的直系祖先

（盧 4:20-22：，見路 3:32)

見 1294 耶穌基督的族譜。

1555 納昌爾

Nahor, Nachor 

人名，意謂「作軒聲者」

(I) 亞巴郎的祖父，色魯格的兒子及

特辣黑的父親（創 l 1 :22-24﹔見編

上 1:26﹔路 3:34)

(2) 亞巴郎的兄弟，娶米耳加為妻，

生子伍茲及步次等八人，其妾勒
烏瑪則生子特巴黑、加罕等四

人。由米耳加所生的貝突耳則是

拉班及黎貝加（依撤格的妻子）的

父親，故此是納屬爾的孫子及孫

女（創 l I :26-29 ; 22:20-23 ; 24: 

15,24,29,47 ; 27:43 ; 28:2,6 ; 29: 
6﹔蘇 24:4 ）。按聖經上的記載，

納昂爾及他的後代世居哈蘭地方

（創 l 1:27 31 ﹔ 29:4,5 ），而亞巴

郎及妻子撒辣以及依撒格和雅各

伯的妻子，亦都出於此地，都是

納昂爾的親屬或後代，亦即聖經

上所稱的阿蘭人。

雅各伯和拉班堆石為約，稱之為

「基肋阿得」雅各伯指亞巴郎的天主，

拉班則指納昌爾的天主誓言互不越界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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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是為阿蘭人同以色列人劃分邊界的

協約（創 31 :46-54) 

色魯格

納昂爾

特辣黑

亞巴郎的族譜：

（酬→（一（峙的妻子）
納昂爾（十二于）→貝突耳→拉班

亞巴郎→依撒格→雅各伯→十二支派

1556 納約特

Naioth 
見 2296 辣瑪塔因。

1557 納納雅

波斯人所崇拜的一位女神，號稱厄
丕法乃的安提約古四世，即在她的廟內

被殺，見加下 1:13-16 。古代的作者，

很努力想確定她的性質，可是他們的意

見很不一致。若瑟夫和聖熱羅尼莫說她

與阿爾式米 狄雅納同是一個女神﹔

阿丕雅諾（ Appiano ）以她為阿弗羅狄得

一一維那斯，這也是←路達爾苛

(Ph加rchus ）的意見。←氏認為納納雅

是波斯的女神阿納希塔（ Anahita ），其

全名是： Ard凶 Saura Anahita ，意謂

「無站大能者阿納希塔」。在叔提雅圖

幣上數次刻印了這女神的像。

兒 507 安提約吉。

1558 納散米

Naomi Noemi 

人名，意思是「我的甘胎」或謂「上

主是我的甘骷」’白冷地方人，厄里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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肋客的妻子，因逃荒跟隨丈夫帶著兩個

兒子，瑪赫龍和基肋雍，遷居於摩阿布

鄉間，但不久她的丈夫客死異鄉。二子

與摩阿布女子結婚之後不久，也相繼去

世，只剩下納殼米同兩位兒媳，在四顧

無親，困難重重的當兒，乃決定回返故

里，白冷。兒媳之一放爾帕聽婆母之

勸，留居本鄉原地，但盧德卻堅持隨

行。回白冷後，盧德在婆母的安排之

下，與親人波阿次成婚。盧德傳的作
者，有聲有色地道出了納敷米的謀略、

明智、愛德及對天主依↑寺的心情，是達

味母系先輩中卓絕人物（見盧德傳）

見 176 厄里默肋客。

1559 納匣肋﹝納臣助人l
Nazareth [of Nazareth, 
Nazarenus] 

城名，意謂「花開爭艷」’這很可

能是由於它周圍的山坡田地，滿佈美麗

的野花而得名，現今它的阿拉伯名亦證

實此說。它雖然被稱為城市，但實際上

只是加里肋亞省的一個小村，平平無

間，舊約上從未道及過它的名字，甚至

在新約時代，它也只是一座毫不受人重

視的小村（若 1 :46 ）。但它之所以舉世

聞名，完全是由於聖母瑪利亞在這個小

村中，領受了天使的報告，完成了天主

聖子降孕成人的奧蹟（路 1 :26 ﹔ 2:4 ）。
聖家自埃及歸來後，定居於此（瑪 2:

23 ）。耶穌三十年之久，在此度過了他

隱居的生活（路2:51 ﹔見瑪21: 11 ﹔路4:

16﹔若 1 :46﹔宗 10:38 ），耶穌由此地

開始了他的傳教生活（瑪4:13-16 ），但

不見容於本城（瑪 13:5458)

基於上述理由，耶穌被稱為「納區

肋人」（瑪2:23 ﹔ 26:69,71 ﹔谷 l :24 ; 10: 

47 ﹔ 14:67 ﹔ 16:6﹔路 4:34 ﹔ 18:37 ﹔ 24:
19﹔若 18:5, 7; 19: 19 ），他建立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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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稱為「納區肋教派」（宗 24:5 ）。（見

「納臣肋人」）
納區肋在現今海法（古名約培，見

宗 10:8 ）之東三十七公里， E巨加里肋亞

湖之西約二十二公里，周圍環山，風景

優美。考古學家曾數度考掘此地，其中

以方濟會士巴加提（ B. Bagatti ）神父的

功績為最。考究的結果證實：此地在公

元前 900 年，即已是一座小農村，發現

有財藏五穀、葡萄、橄欖泊的地下室、

水井、磨石及簡陋的居室，公元四世紀

初，曾於聖母領報的地方，建有一座聖

堂，被阿拉伯人所破壞。天主教人士重

於 1730 年再建聖堂於原址。 1955 年，

因此聖堂已破舊不堪，方濟會士將之拆

除，另外建築了富麗堂皇偉大壯觀的

「聖母領報大殿」於同一地基之上，乘

拆除舊堂之便，巴加提神父重新在聖堂

地基周圍挖掘考究，使第四世紀的大堂

舊址出士，並證實了數次聖堂的修建地

墓，就是原來聖母的家居（路 I :28) 

在納區助之南二公里處，有一個名

卡夫距（ G. el-Qafzah ）的山頭，高三百

公尺，相傳這就是當時納區肋人，想謀

殺耶穌的山崖（路4:29 ）。但巴加提卻

主張這個崖不應距離村莊如此之遠，而

是就在現今大殿近處的十公尺高的一個

山坡，而當時的村莊就建築在這山坡之

上。至於耶穌進入的那座會堂（路 4:

16 ），早已無跡可尋，所有者大都是在

十字軍東征之後的建築，這一點仍待考

古學者們的努力。

1560 納匣助人
Nazarene Nazarenus 

在福音上耶穌多次被稱為「納匣肋

人」（瑪 2:23 ﹔ 26：帥，71 ﹔谷 I :24 ; 10: 

47 ﹔ 14:67 ﹔ 16:6﹔路 4:34 ﹔ 18:37 ﹔ 24:

凹，若 18:5, 7; 19: 19 ）。保祿則被稱為

「納匣肋教派的魁首」（宗 24:5 ）﹔但自

從「基督徒」之名，在安提約基雅首被

利用廣傳之後（宗 11 :26 ），「納區肋教

派」之稱，已完全消跡。無疑的，「納

臣肋人」及「納匣肋教派」’皆直接與

納匣肋域有關，前者是由於耶穌生長、

隱居於納匣肋三十年之久，後者是指耶

穌的門徒而言。

至於瑪2:23 所言：「如此應驗了先

知們所說的話：「他將稱為「納匣肋

人」’好似直接與舊約的預言有關，但

若細查舊約，卻沒有這樣的話，故此學

者們多作下列不同的解釋：

(1) 依 11:1 指默西亞為「嫩芽」，而

「嫩芽」與納匣助在希伯來文字源

學上相同，故得名。

(2) 納區肋與「納齊爾」（條）同，「納

齊爾」之意，是「祝聖與天主的

人」’此名耶穌當之無愧，但二
者之關連，卻沒有科學上的依據

及證明。
(3) 廣意的解釋，即是如同納匣肋是

一座平平無間，且受人輕視的小
村，同樣耶穌按照「上主的僕人」

的預言（依 49 ﹔ 50 ﹔ 52 ），也竟

是被人輕視的人物。
上述不同的解釋，恐都不能使人滿

意，我們應注意的是：瑪的文件有不少地

方是與猶太經師們的解經方式很相同的。

1561 納齊商﹝獻身者l
Nazarite, Nazarae s 

有「受隔離者」或「受祝聖者」之

意，思高譯本譯作「獻身者」，但應注

意這個名詞，與厄上 2:43 ，兒，70 等所說

的「獻身者」（ Natharei ） 迴然不同。關

於「納齊爾」，在戶6有很詳細的敘述，

是以民古老的一種宗教誓頤，即某一男

人或女人，自動獻身於上主，誓許在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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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期間，不飲酒，不剃頭削髮，不接觸

屍體（戶 6:2-8 ）。這種誓願普通是有一

定期限的，戶 6並沒有指出限期，後來

的猶太人，規定為一個月，但也有獻身

終生的例子，如三松（民 13:4,5,7 ）、撤

慕爾（撒上 1:11-28 ）、若翰等（路 1:

15 ）。守願期間，若違反了上述三條禁
戒，格外是如觸動了屍體，則願期中斷

﹛乍廢，應獻贖罪祭、全矯祭及贖過祭，

而重新開始（戶 6:9-12)

獻身願期滿了之後，應獻上全矯

祭、贖罪祭與和平祭，素祭和奠祭，同

時將頭髮剃去燒掉，恢復自由之身，可

以開始喝酒（戶 6:13-22)

「納齊爾」在以民間是甚受重視

的，因為是獻與天主的人，如同大司祭

或司祭然（肋 21:11,12 ﹔ 參見肋 10:

8,9 ）。有人謂這種獻身方式，並不是以

民所獨有，其他如埃及、敘利亞人及一

切屬閃族的人民幾乎都有，就是在以民

中間，也早於梅瑟時代之前，已開始實

行，所不同者，是獻身的對象而已：前

者是虛假的邪神，後者則是惟一的真神

天主。
這種獻身的方式在以民間實行的非

常徹底，直至新約時代仍沿行不哀（見

路 1:15﹔宗 18: 18 ; 21:23 26 ）。甚至後
期的經師在米市納上，更留下了專論

「納齊爾」的著作。不可否認的，是這

批歷代獻身的人物，因著他們嚴肅的生

活，及崇高的倫理，對全體以民的宗教

生活，起過相當大的影響作用，他們皆

是熱誠的宗教家及護教人士。

1562 納波尼杜
Nabonidus 

人名，意義不詳，是巴比倫帝國最

後的一位君王（ 556 539 ）。此人不見於
聖經，但在聖經之外的文件上，卻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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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他的記載。他是巴比倫王朝一位顯要

政客的見子。拿步高的女婿乃黎格里撒

爾（ N eriglissar ）死後，被朝廷中的叛黨

擁立為王，於 555 年 7 月開始專政。此

時波斯正在興起，其國王居魯土正帶兵

外侵，擴展國土。納波尼＃士為防禍於未

然，乃盡力建築防禦工事，並移居於泰

瑪城（ Teima ），由太子貝耳沙區在巴比

倫代為攝政。居魯士王採取孤立政策，

將巴比倫周圍的王國個個擊破，先後佔

領了敘利亞，巴力斯坦及阿拉伯等圈，

將巴比倫完全孤立起來，終於在 540-

539 年大舉進攻巴比倫，先後僅歷閱

月，即將巴比倫帝國完全消滅了，納波

尼杜王自首投降，被送往加爾瑪尼亞

( Carmania ）地方，過其囚徒生活，其

後之情形我們一無所知。

納波尼杜垮台如此迅速的原因可能

是：

( I ）因為他既非君玉的摘系後裔，乃

被亂黨擁護登位者，自然國內反

對者大有人在。
(2 ）但最主要的原因，卻是他嚴重的

得罪了國內有權勢的司祭，蓋可

能基於他對宗教的熱誠，曾企圖

對宗教加以徹底的改革，致被司

祭指為禍首及宗教的背叛者，群

起而攻之，因此，也就不必奇怪

當居魯士入侵時，有許多人起來

叛變響應，是以巴比倫很迅速地

亡於波斯王之手。

1563 納哈拉耳

Na ha I 訓， Naa lo/ 

城名，有「牧場」或「牧畜飲水場」

之意，屬則步隆支派（蘇 19: 15 ），後被

劃為肋未城，為默辣黎家族所佔居（蘇

21:35 ）。但在編年紀相對的記述上，此

城卻代之以塔波爾（編上 6:62 ）。據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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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慕得的記載，它就是現今在納區肋之

西六公里處的瑪路耳（ Malul ）村莊。在

它的附近有現今以色列的村莊名納哈拉

耳者。但這種說法並未為一切考古學者

所接受，蓋此處幾乎完全缺乏考古學的

資料，故此沒有科學的依據以證上說。

至於它確在何處，則仍為懸案。

1564 納斐塔里

Naphtali, Nephthali 

人名，亦支派名，意謂「格門者」。

1 .人名
是辣黑耳的綽女彼耳哈所生的第二

個兒子，同時是雅各伯的第六子（創刊

7 ）。生後，辣黑耳曾說：「我以天大的

力量與我姐姐相爭，得到了勝利」（創

刊： 8 ），是為納斐塔里 名的通俗解

釋。關於他本人的事巔，聖經上記載的

很少，他的後代稱為納斐塔里支派。

2. 支派
納斐塔里的後代似乎不太興旺，在

西乃調查戶口時，有作戰的壯丁五萬三

千四百人（戶 1:43 ），但第二次摩阿布
的統計竟降至四萬五千四百人（戶 26:

50 ）。在曠野中的遷徙時，常與丹及阿

協爾支派聯合在一起，且常佔末位（戶

1:15,42,43 ; 2:29 ; 7:78 ; 10:27 ; 26:48-

50 ; 34:28) 
進入許地後，佔據了加里肋亞省山

脈區的東部（民 l :33 ），其支派邊界西

南有大博爾山，東有加里肋亞湖及約但

河的上游，北至胡肋（默龍）地區，西

鄰阿協爾支派（蘇 19:32-39 ），其境內

曾長期有客納罕人居住（民 l :33 ）。所

佔地區皆肥決的土地，格外是默龍區及

加里肋亞湖的西及北部地區，故出產豐

富，人民生活富裕，這點在梅瑟的祝福

上已暗示過：「納斐塔里飽享恩愛，充

滿上主的祝福，海和南部將是他的產

業」（申 33 :23 ）。塔互慕得上亦說：「如

果世界上有樂園（地堂），這個樂園應

在基乃勒特地方」。基乃勒特即加里肋

亞海，亦即納斐塔里所佔的地區。

值得讚美的是這支派的人民，並末

因生活富裕而驕奢淫逸。當哈蚱爾王雅

賓進犯時，它的英雄刻德士人巴辣克振

臂高呼，聯絡則步隆支派人士，率領大

軍自大博爾山種i下，將雅賓的大將息色

辣戰敗（民 4:2,6,10’的﹔蘇 12:22 ﹔ 19:

39 ），因此，獲得女先知德波辣的讚賞

（民5: 18 ）。在基德紅抗戰米德楊時，此

支派亦曾參加戰鬥的行列（民 6:35 ﹔ 7:

23 ）﹔撒羅滿修建聖聞時所用的著名匠

人希蘭，即此支派人（列上7：日， 14﹔編

上 2: 12, 13 ），此外多俾亞傳的主角人

物，亦出於納斐塔里支派〈多 l : 1 ），此

族於721 年被撤爾貢擴往亞述（列下 17:

3-6 ），當時這 支派已遠離了耶京聖

殿，且向巴耳神頂禮崇拜（多 1 :4,5 ）。

納斐塔里支派的命運完全與北國以

色列相同，首先有敘利亞王本哈達得的

入侵全境（列上的：20：緬下 16:4 ），後

有亞述王提革拉特丕肋色爾三世的踩

繭，並俘榜百姓至亞述（列下 15:19,29 ﹔

編上 2:26：，依 8:23 ），終在蜀舍亞為北

國君王時（ 732- 724 ），再度受到亞述王

沙耳瑪乃色五世的極力摧殘，及緊接著

便是在撒爾貢王的指揮下，全部北國以

色列於 721 的滅亡，完成前王未竟之工

（列下 17:6; 18:9.10 ），納斐塔里支派

從此不復存在，其境內領土為外邦移民

所佔有（列下 17:24 ），最後提及此一支

派的是默 7:6 。

1565 納斐突故

Naphtuhim, Nephthuim 

此名見於創 IO 的「古民族分佈表」

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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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按此名為一人名而又是民族名，是

米茲辣殷的第四個見子，也就是含的孫

子（創 10: 13；編上 1: 11 ）因他的後代被

稱為納斐突款人，但是關於這個民族的

歷史，我們一無所知，學者們至今亦只

是在推測，比如說：既然他們是含的後

代，就應居於南方，很可能與居於埃及

北方三角洲地帶的利比亞人，為同一個

民族，但這只是臆說而已。

1566 納爾基索

Narcissus 

人名，意謂「水仙花」’是羅馬的

一位貴族，全家歸信上主，保綠在書信

上特向他及他的家人致以問候（羅 16:

11 ）。這個名字在羅馬帝國時代，是相
當普遍的。

思高譯本隨從不少現代的譯作，將

歌 2: 1 的花名亦譯作「原野的水仙」

1567 納塔乃耳

Nathanael 
見 249 巴爾多祿茂。

1568 納波頗拉撒

Nabopolassar 

人名，意思是「拿步（神）求你保
護兒子」’是巴比倫新王朝的君王及創

立人（ 625 605 ），亦是極負盛名的國王
拿步高的父親，可是聖經上對他並未有

所記載。他原是亞述帝國的屬臣，大約

在亞述巴尼帕耳王死後，自行宜佈脫離

亞述而獨立，並開始自加色丁地區向北

擴展，佔領巴比倫、尼普爾、烏魯克等

876 

城市。而聯合瑪待人，一舉將亞述戰

敗，佔領其京城尼尼微，時在公元前

612 年，成為一個新興的強國，與埃及

相對峙。埃及心有不甘，乃為巴比倫新

興帝國西方之患。納波頗拉撒打發己子

拿步高於 605 年帶兵遠征埃及，大敗埃

及軍於加革米士。可是，就在同年

( 605 ）國王忽然逝世。拿步高星夜急返

京都主持政局，並繼父為王。

按古代文件的記載，他是一位善心

的人，出身微賤，而能登上國王的寶

座，統一全國後，曾盡力興建水利工

程，並修飾巴比倫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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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0 棄祭

Cereal Offe 「ing,

Cerealium Oblatio 

素祭的主要成份是細麵、油餅及乳

香，或者是田間的初熟之果，即磨過的

五穀粉，加上油鹽及乳香（肋2: 1-16; 6: 
7-11 ）。可祭應將素祭的一部份，焚燒

於聖殿中（乳香則全部被焚），剩餘為司

祭所有。無疑地，梅瑟這條法律，是用

來維持司祭生活的一種方法。所獻的素

祭如果是酒，則將之傾於祭壇腳作為奠

祭。這種素祭之奉獻，可以單獨而行，

或者亦可作為其他祭獻的配祭，如感恩

祭或全矯祭（戶的： 1-16﹔肋7:11-14)'

早祭及晚祭（戶 28:2 8 ），節慶祭（戶
28:9-27 ），為賠補全體百姓無心之過的

全矯祭（戶 15:24 ），或者（納齊爾）還

顧之後的祭獻（戶 6:14-15 ）。供餅也是

素祭的一種（肋24:5 9﹔見撒上21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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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祭單獨而行時，多是窮人為贖己罪所

警作的祭獻（肋 5: 11 ），或為證驗婦女

是貞是淫所應作的祭獻（戶 5: 15) 

1571 紡纖

Spinning Art, Nendi Ars 

雖然紡線織布的家庭工作，很早就

已見於各古東方民族，可能在公元前六

千多年就已存在，但聖經上卻很少提及

（出35:25 26 ）。至於紡織用的器具則更

少提及，只在「賢婦讚」提到了那智慧

勤勞的主婦，「她手執紡鈕，手指旋轉

紗綻」（主義 31:19 ）「紡鍾」與「紗綻」二

字，固然都是與紡織有關的工具，現代

一般譯經家也大都如此翻譯，但按考古

學者們的意見，「紡鍾」是古東方婦女

所向來不認識，也未用過的紡織工具，

並且考古家亦向未發現過它的存在。故

此巴洛阿（ Barois ）主張二者只是指同一

工具而言，「紡鍾」即是「紡綻」或「紡

綻」的兩個不同部份。

達味咒罵約阿布時，謂其家中將患

有淋病癥病者，「只會紡線」（撒下 3:

29 ） ：前者指身體的病症，後者指精神

病患者，即膽怯懦弱及女性化的男人。

耶穌教人應依恃天主的照顧，曾以

百合花為比喻「它們不勞作，也不紡織」

（蕩 6:28﹔路 12:27 ），意謂它們既不作

男人的苦工，也不從事女人的織工，但

所鼓戴的仍是美麗鮮艷，耀眼奪目。

1572 索多瑪
Sodom Sodoma 

城名，其原意不詳，是「五城」中

的一座重鎮（創 10:19 ﹔ 14:2,3 ），這五

座城市的國王皆屬厄藍王革多爾老默爾

1571 - 1574 

統治，但心有不甘，於是聯合造反，卻

被厄藍王嚴厲懲罰，將五城搶劫一空。

此時居於索多瑪的羅特（創 12:12-13 ）亦

受池魚之殃，家產被劫之餘，人命亦不

保，被俘揍了去。亞巴郎於是為親人報

仇，乘夜追趕，突襲獲勝，救出娃子羅

特及其家人（創 14章）。索多瑪倫理敗

壞的程度是十分驚人的（創 13: 1 3﹔耶

23: 14﹔則 16:48-50﹔伯後 2:6 8 ：，猶 7

節），是以受到上主義怒烈火的懲罰

（見創 18 ﹔ 19 章），而同哈摩辣、阿瑪

德及責波殷同歸於盡（申 29:22﹔歐 l 1: 
8 ）。這次嚴厲可怕的懲罰，在聖經上

是一個使惡人警惕的好例子（申 29:22 ﹔

依 l :9 ; 13: 19 ：，耶 49: 18 ﹔ 50:40﹔亞 4:

11 ﹔詠 l 1:6﹔瑪 10:15; 11:23,24 等）。
至於索多瑪在地理上的位置，因與其他

的四座相連的城市，有密切的關係請見

「五城」條。

1573 索帕特爾

Sopater 

人名，是貝洛雅城人丕洛的見子，

曾經陪同保祿自希臘至敘利亞（宗 20:

4 ）。有人以為他就是在羅 16:21 名叫索

息帕特的猶太教友，但未能證實。

見 1576 索息帕托。

1574 索福尼亞

Zephaniah, Sophonias 

關於素福尼亞先知，除了在他的著

作中所說的以外，其他的事，我們一概

不知。按索 1:1 知道，他出身貴族，很

可能是猶大熱心國王希則克雅的後裔。

他盡先知職於約史雅（ 638-608 ）宗教改

革以前，且也持續到改革之後，於是他

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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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耶肋米亞 至少一一一段時期一一

是同時擔任了先知任務。有些學者，如

彼客（ Bic ）等，把約史雅宗教改革歸功
於索福尼亞，這事是很可能的。

1575 索福尼亞書

Book of Zephaniah, 
Uber Sophoniae 

列於舊約十二小先知書中的第九位

先知，其名字按照希臘及拉丁聖經譯音

作「索福尼亞」’按照希伯來文則應作

「責法尼雅」﹔思高譯本依馬相伯先生

原已擬定的聖經書名，將這第九位小先

知的名字，仍舊譯作「索福尼亞」。
索福尼亞的宣言要點是：「上主的

日子」或「上主偉大的日子」’「忿怒
的一天」。他說這「忿怒之日」已經迫

近眼前。在這可怕的日子裡，非但異

民，如培肋舍特人、摩阿布人、阿孟子

民、雇士人、亞述帝國等要受懲罰，就

是選民，尤其是耶路撒冷的居民，也要

受懲罰。在這「審判日子」裡獲得存活

的，只有那些「尋求公義」、「尋求謙

和」的人，及那些「貧苦的百姓」，所

謂存活，是謂他們將經過革新淨化，而

成為「以色列的聖潔遺民」，在天主前

要獲得寵幸，享受天主的恩愛。先知想

到幸福的將來，心內樂不可支，遂以一

篇快樂的歌詞，恭祝重新成為天主聖城

的耶路撒冷。

索書的分析，頗不一致，最合適的

分法，還是按其內容分為三段：（ I ) I: 

2 18;( 2) 2:1-3:8;( 3) 3:9-20 。

中心思想是要求人內心革新，以良
善謙遜的心依賴天主。在這思想上，索

福尼亞是受了依撒意亞的影響，又與許

多耶肋米亞的教訓極其相似，且是吾主

所講「真福八端」（瑪5:1-10 ）的前奏。

見的上主的H于、 1276約史雅、 779 昭毛

斯、 820 依歉意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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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6 索息帕托

Sosipater 

亦作素息、巾自特，是聖經上兩人的名

字：
(1) 是瑪加伯猶大的一位軍官，他同

索息太將軍曾合力將敘利亞的提

摩太打敗，並將其活捉，雖然不

久之後，又將其釋放（加下 12:

19,20,24) 

(2) 猶太人，是保祿的同族（親戚），

曾在保祿致羅馬人的書信上，向

羅馬人致以問候（羅 16:21 ）。有

人以為他與索帕特爾（見宗 20:4)

同是一人。

見 1573 褒帕特爾。

1577 索斯特乃

新約上的兩人的名字：

(!) 格林多城猶太僑民的首領，也是

該城的會堂長，大概是在前任會

堂長克黎斯頗領洗入教後（宗 18:

8﹔格前 l﹒ 14 ），才獲得此一職位

的。當保祿在格林多受人誣陷

時，被控於法庭，而2日且雍總督

對此事置之不理，「於是眾希臘

人拉住會堂長索斯特乃，在法庭

前打了他」（宗 18:17)

(2) 是保祿傳教事業上的一位合作

人，曾參與格前的寫作（格前 I:

1 ）。有人以為他與前者同為一

人，若果如此，則必須肯定他回

頭入教後，曾正式參加了傳教工

作。這些自聖經上卻毫無證據可

j霄，故暫定為不同的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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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8 索斯塔托

Sostratus 

人名，是耶京城堡的司令兼管當地

的稅務。當時默乃勞為獲得大司祭的職

位，曾許於色宴苛王安提約古四世大批

錢財﹔得位後，卻遲遲不繳，於是稅務

官索斯塔托被國王召田，其職務由克辣

特代理（加下 4:27-29)

1579 紋身

Gashing, lncisura 
見 1504 烙印。

1580 羔羊
Ram, Aries 

聖經上提及羔羊的次數非常之多。
所謂羔羊是指不超過一年的小羊而言，

其肉可食（肋7:23﹔撒下24:4；亞 6:4 ）。
但在舊約中，幾時提到羔羊，常是有兩

種意義：或是用來作為祭品，或是用來

象徵喜樂、馴服及無暇等美德。若作為

祭祖用，則它至少應在出生八天後（肋

22:27 ），母羊及它的羔羊，不應在同一

天內宰殺（肋22:28 ）。為祭獻所用的，

都應是公羔羊，早晨晚上各獻一隻（出

29:38 42﹔戶 28:3-6 ），安息日則雙倍

（戶 28:9 等）。其次在每月月朔、逾越

節、初熟節、新年等節日，都應向上主

獻羔羊（見「祭記」條）

在象徵方面：它是喜樂的象徵（智

19:9 ），以民的象徵（耶 51 :40 ）。善良

的耶肋米亞先知（耶 l 1: 19 ），受虐待的

默西亞（依曰：7 ），得救的以民（依40:

11 ），皆比作羔羊。羔羊的馴服與街狼

的凶悍相對（德 13:21 ），但羔羊與封狼

的共處，卻是默西亞時代，泰平幸福的

象徵（依 11 :6 ; 65: 25 ）。羔羊在新約
中，特別用於耶穌身上（見「天主的羔

羊」條），指示他甘心接受了苦難，為

贖人之罪過（若 l :29﹔宗 8:32 ﹔ 伯前

I: 19 ）。羔羊一詞，默竟用了 28次，但

大多是指勝利的耶穌，完備無缺的救主

而言。

1581 翁 I厄里約頗里l
On, Hon, On [On, He／的polis]

原文此字為人名，亦為地名，人名

拉丁文譯作“Hon”，地名譯作“On”，意
謂力量。

翁，是勒烏本後裔，培肋特的兒

子，曾與科辣黑、達堂、阿彼蘭，並二

百五十位民間領袖，起來反抗梅瑟和亞

郎，謂他們二人擅自專權，妄自尊大，

事後全體受到了天主的顯罰﹔但在受罰

的人中，卻不再提翁，或許他已知罪悔

改而免罰，或依照一些學者的意見，稍

將原文加以修改，就沒有翁，而只有科

辣黑、達堂和阿彼蘭三人。參見戶

翁城，是埃及的一座古城。希伯來

文稱之為翁城（則30 ﹔ 17 ），在創世紀上

已提及過三次（創 41.呵，50 ﹔ 46:20) , 
它的希臘名是厄里約頗里，有「太陽

城」的意思，原來這座古城，是太陽神

敬禮的中心（見依 19：時，耶 43: 13) 

厄里約頗里城亦即翁城，在開羅之

北約十三公里處，在這裡仍可見到一株

古老乾枯的桑樹。據傳說聖家逃難埃及

時，曾在此樹下乘涼，稍作休息，附近

並建有聖家小堂，以資紀念。這座古城

的舊址，雖經考古學家在此研究，可惜

所獲不多。其巨大的方形尖石柱，仍在

原處供遊人憑弔。羅馬聖伯多祿廣場中

闊的大方形尖石柱，亦是被羅馬皇帝加

里古拉由此城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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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2 耕德巴
Cendebeus, Cendebaeus 

人名，安提約古七世的軍事戰略

家，掌管自排尼基至埃及一帶地區，曾

受王命進攻猶太人，遂領兵至克德龍建

築防禦工事，以此地為中心，大事騷擾

整個猶大的西部地區。瑪加伯息孟的兩

于一一猶大及若望（依爾卡諾 H ire

anus ）一一將之戰敗於摩丁附近，乃狼
3貝而逃，再不敢入寇猶大（加上 15:38-

41 ; 16:1 8 ）。

1583 耕格勒

Cenchreae 

城名，是格林多以東約 l l 公里的

重要碼頭，為格城的通海港口。聖保祿

在此建立了一座傳教中心，由福依貝作

此處教會的女執事（羅 16: 1 ）。保祿在

此滿願之後 即在一定限期內，不飲

酒，不削髮，可能是「納齊爾」願（見

戶 6:2-21 ）←一上船首途敘利亞（宗 18:

18) 

1584 胸衣

Ribbon Sash, Fascia Pectoralis 

是先知依撒意亞時代以民婦女們所

穿的一種衣物或佩帶的裝飾品，它的真

正意義不大清楚，不少的譯本籠統地譯

作「華麗的衣服」’思高譯本則隨從聖

熱羅尼莫譯作「胸衣」（依 3:24)

見 605 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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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教宗庇護十二世頒佈了「聖神

默感」通諭以後，有些聖經學者，只著

眼該通諭給予的有關研究聖經的鼓勵，

卻忘掉了通諭叮嚀的謹嗔明智和應守的

原則。一時（尤其在法國），新的學

說，如雨後春筍。因此巳黎總主教舒阿

爾樞機（ Card. Honophrius Suhard ）上
書宗座聖經委員會，請教其中的兩個問

題，即梅瑟、五書的史源和太古史，即創

1 1 l的歷史性。在給舒阿爾樞機主教的

回信中（ 1948年 1 月 16 日），該委員會

首先指出：以往有關聖經歷史書的歷史

性（ 1905 年 6 月 20 日）、梅瑟五書的梅

瑟原著性（ 1906年 6 月 26 日）、以及創

1-3 的歷史價值（ 1909 年 6 月 30 日）

所頒布的三項法令（參閱「宗座聖經委

員會」條，及 EBnn. 154 ; 174 177 ; 
332-339 ）仍然有效，但對這些問題，

卻不禁止學者，按照當時最新的研究結

果，作更深入的嚴格學術性的研究﹔然

後對舒樞機主教的問題，給予下列的指

刁言。

1. 梅瑟五書的史源

對這問題的指示摘要如下：

1.1 上述 1906 年頒發的法令，曾指出

「梅瑟著作梅瑟五書時，曾參考過

其他文獻及引用些口頭傳說」’
且承認「在該書中也有些為後人

刪改的字句或加插的資料」。對

此，當日（ 1948年）已沒有學者再

加以懷疑。

1.2 但是，由於當日的非天主教學

者，對於梅瑟引用的文獻的性

質、數目、名稱及年代，彼此間

意見極為分歧﹔此外，各圈也有

學者純粹以鑑經學，即聖經批判

學及歷史學的理由，堅決檳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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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當日受大多數學者接受的意

見﹔他們不再以梅瑟所參考的文

1586 

本道理，同時用當時通俗的方

式，描寫人類和選民的起源。

獻之不同，來解釋梅瑟五書編著 2.3 在等待較圓滿的解答時，我們應

該實習忍耐，它是生活上的明智

和智慧（ EBnn.577-581) 

的特色，而卻求助於古代東方民

族特有的心理、他們思考和表達

思想的（當日比以往更為人認識

的）特有風格，以及各種不同資

料的文體類型。因此，該委員會

懇請天主教的學者，利用健全的

鑑經學及其他有關科學的研究結

果，以中立的態度，繼續研討這

些問題。

2. 創 1 －刊的歷史性

關於創l 1 l的歷史性的指示，摘要

如下：
2.1 這 l l 章的文體類型還不大清楚，

且很複雜。這些文體類型與古典

的文體類型迴然不同，因此不能

以希臘、拉丁和今日的文體類型

來評判它們，因此，我們不可立

即說全部都是虛構的神話，或全

部的每字每句都是歷史事實﹔我

們應以它特有的文體類型來加以

判斷。

2.2 對這 l l 章的聖經問題，當日的學

術研究和科學論據，仍未能給予

一個積極的解答。因此，聖經學

家應研究有關這幾章的文學、科

學、歷史、文化和宗教問題：應

研究古代東方民族的文體、心

理、語法和歷史觀﹔也應無成見

地利用古生物學（ Paleontology ）、

歷史學、考銘學（ Epψaphy ）和

文學帶來的貢獻。只有如此，才

能漸漸看清楚這幾章內某些章節

的真義。先決地說這些章節不是

記載今日歷史學所說的「歷史」’

這能叫人誤解，以為在這些章節

內，什麼歷史的成份都沒有。因

為，這些章節，是用一種簡單

的、喻意的和就合當時人類理解

力的文字，來傳達救贖工程的基

1586 航海

Navigation, Navigatio 

我們可以想像得到古代的航海事

業，是一種非常困難及危險重重的嘗

試。這一點聖經上也有所表示（德的

24，訝，鐵 30: 19 ）。蓋一來船隻的構造

既簡且陋，二來衡量時間，辨別方向，

測量水深的儀器幾乎全無，或有也等於

無，形同虛設，其困難及危險可見一

斑。但不可否認的，是航海事業遠在數

千年之前，已經存在於人類的歷史上。
究其原因及目的，不外是為了財利，或

迫於環境，比如最早最著名的航海民族

希臘及排尼基人，就是基於上述兩個原

因，挺而走險，向海洋進軍發展的。

1. 舊約古代

以民進入許地後，雖近居地中海，

但沿海的良港地區，始終被培肋舍特人

及排尼基人所霸佔’以民不得染指，故

對航海的嘗試，只是力不從心的，抱著

觀望的態度。聖經最早關於以民航海的

記載，是撤羅滿王在厄東城，紅海之

潰，靠近厄拉特的厄茲雍革貝爾建造船

隻（列上 9:26 ），由此處開航前赴教非

爾，運返黃金達四百二十「塔冷通」（列

上9:27,28 ）。為確定這次航程的遠近，

首先應確定放非爾究在何處。可惜，這

是至今未獲確切答案的一個難題。不過

若說放非爾位於阿拉伯半島，似乎更為
正確。撒羅滿船隻的構造及形式，按考

古學者們的結論，應不外是：船重不會

超二百五十噸，中間有長方形的帆，及

控制船帆的繩索，只有一層槳出露於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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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船尾的下方有兩隻大槳，用以調動

船行的方向，大約是模仿了排尼基船的

造型。

撒羅滿（ 930 年）死後，因戰爭連

年，以民的航海嘗試成了曇花一現的陳

跡，直至約沙法特 870 848 ）時代，才

聯合北國以色列及提洛再度於厄茲雍革

貝爾建造塔爾史士船隻，準備重赴敷非

爾運輸黃金﹔但船甫駛至阿卡巴海灣，

即遭遇暴風雨的打擊，船隊盡壞，於是

中途而廢（列上 22:49)

以民在航海事業上，雖遠不如其他

民族，但他們對船隻的構造及沈船的悲

哀，卻是知道的，比如厄則克耳先知，

在他預言提洛將像一隻豪華的大船沈沒

海底時（提洛亡於公元前 332 年），就

曾經描寫的淋漓盡緻﹒它以色尼爾（即

赫爾孟山）的松柏製絃板，以黎巴嫩的

香柏製攤檔，以巳商的橡木做樁槳，用

由基廷運來的松柏’做最有象牙的甲

板，以埃及的繡花麻布做帆喂，旗幟，

用厄里沙島的紫色與朱色布造船蓬，並

有漆冬及阿爾瓦得的水手替它搖槽，責

默爾的技工作舵手，革巳耳的老練技工

修理漏洞（則 27:5-9 ），但這隻大船卻

經不起強風暴雨的襲擊，搖擺欲沈’水

手喊聲震天，爭相逃避，在岸上驚的目

瞪口呆，看著它沈沒（則 27:26-30﹔參

見默 18:17-19)

2. 新約時代

在新約上惟一對航海比較清楚的記

載，見於宗27章，是章敘述保祿於公元

62年乘船解往羅馬的事蹟。由凱撒勒雅

開船，第二天在漆冬靠岸，繼航遇逆

風，只得沿塞浦路斯島之東面航行，抵

達里基雅的米辣港，在此港口換乘較重

的載糧船，有乘客三百七十六人，船行

甚緩，又遇逆風，被迫靠著克里特島的

背風海面駛行。可是正當此際，忽有颺

風向島上吹來，船不克逆風而行，只好

隨風頭流，危險與日俱增，第二天將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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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拋往海中，第三天又將船具拋棄，以

減輕船身的重量，又因天氣陰雲滿佈，

不見日月星辰，失卻了方向，飄流至第

十四天，夜間水手們忽疑陸地已近，拋

下測鉛，得二十尋（約合三十七公

尺），再試，得十五尋，於是投下四個
錯停船，以待天明，免得夜間盲目觸

礁。天既亮，果見一海灣，於是企圖航

行靠岸，但不久，船即淺擱於沙灘，眾

人油水上岸，終於獲救，但被困於默里

達島竟達三月之久。

3. 航海的投術及儀器
關於這一點，聖經上的記述，可說

是鳳毛麟角。但是得助於考古學者們研

究的結果，我們仍可以對三千多年前的

航海技術及儀器，略知一二：太陽、星

辰及風向是古代水手們決定及保持航位

方向的不可或缺的條件。白晝航行時，

水手應憑記憶力，來辨別海岸的形勢。

但又不能太靠近海岸，一來免得觸礁，

二來免受沿海強風的襲擊。畫問日出日

落之處，給水手指示東南西的三個方

向，夜間只有依賴星宿的位置而斷定方

向。其次，海風不只推助船身之運行，

亦幫助水手辨認方向，蓋在地中海按著

季節的不同，大都有一定風向的風在吹

颱著。最後，海水的深度及水流的形

勢，也是幫助水手確定船位及方向的基

本因素。測量水深的方法則是只用鉛垂

線（亞7:7 8 ）。這種鉛垂線的構造，是

以細長的繩索，繩之一端繫有鉛塊，用

時將鉛塊拋入海中，鉛塊接觸海底時，

繩索上所指出的數目字，就是海水的深

度。這些雖然都是簡陋不堪的儀器，卻

未能阻止古人作遠行航海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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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7 茵香

Cumin, Cyminum 

一種多年生草本的植物，有大小兩

種，本條只說小茵香，莖高約五、六

尺，葉大如傘狀，夏日開黃色小花，後

結實，呈長棉圓形，味甚香，可用為調

料，亦可用為藥材。在巴力斯坦很古時

已有種植（見依28:25 ）。耶穌時代，茵

香也列入十分之一的獻儀律例內（瑪23:

23 ）。茵香亦見於路 l 1:42 ，在該處希

臘原文作： Peganon ，拉丁文作 Ruta ' 
似乎亦屬茵香科類的植物。

1588 茵蹟

Wormwood, Absinthium 
見 1366 苦艾，茵藤。

1589 荊棘

Thorn 『bush, Rhamnus 

應是一種叢生有刺的植物，枝條很

長，相似玫瑰，聖經上曾三次提到這種

植物（民9: 14,15﹔詠58: 10﹔路6:44) ' 
依原文此字意謂「有刺的」或「尖銳

的」’學者們至今仍不能確定它究屬於

那一種植物。

見 2099 聖經中的精物。

1590 草木

Plants, Herbae 
兄 2099 聖經中的植物。

1587 - 1593 

1591 苦 !Iii
J1i.:i::r 

Desert, Desertum 
見 2560 曠野。

1592 蚊輛

Maggots, Scinifes 

埃及受的十大災難中的第三種，當

時忽然產生了大批的蚊蟲，難為人同畜

牲（出 8: 12-15﹔詠 105:31 ）。依撒意亞

先知謂：「縱然地上的居民要如蚊子死

去，然而我的（天主的）救恩永遠常

存」。（依 51 :6 ）。耶穌亦曾經責備法

利塞人的虛偽，因為他們濾出了蚊子，

卻吞下了駱駝（瑪23:24 ）。有的學者以

為王臣兒子的病（若4:46 53 ）及伯多梅

岳母的病（谷 1:3。” 31 ），大概是由一種
瘡疾蚊蟲而得。

見 1444 埃主之十災。

1593 訓道篇

Ecclesiastes, Koheleth, 
Ecclesiastes, Coheleth 

舊約智慧書之一，按希臘七十賢士

譯本及拉丁通行本，訓道篇列於鐵言與雅
歌之間。今將本書的命名、內容、作者與

正經性等問題，分述於後：

1 書名

本書希伯來文稱為「科厄肋特」

( Koheleth ），因書中所記都是「科厄肋
特」的訓言。與思想，是以本書即以作者

為名，這也是文學史上常見的事。至於

「科厄肋特」究有何意義，學者雖意見

紛耘，莫衷是，但要之，不外是召集

會議，或召集會議者，因而引申至會議

中之發言人。是以希臘文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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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clesiastes ’聖熱羅尼莫在拉丁通行本

也襲用此名，而且凡由希臘或拉丁所譯

之譯本，也都作 Ecclesiastes 意即召集

會議者（當然也含有在會議上發言者之

意）。十六世紀馬丁路德首次將

“Ecclesiastes ”以德文譯作‘〉的liger”，故
中文方面，基督教譯作傳道書。我天主

教方面，首由馬相伯先生在新史合編宣

講內，譯為「訓道」。之後，袁承斌先

生在聖經學概論裡’仍沿用此名，而加

一「篇」字，即訓道篇。思高聖經學會

認為此名尚符合原文意義，故仍沿用訓

道篇作此書譯名，而在經文內譯作「哥︱︱

道者」以指人，至於本書作者，採用希

伯來文譯音作「科厄肋特」。

2. 內容

從本書內容來看，無疑可說本書是

一部討論人生哲學的著作。作者不只思

想豐富，而且似乎對人生也有極深刻的

認識和經驗，但作者所得的結論是：

「虛而又虛，萬事皆虛」。作者以這一

思想開始他的著作（ 1 :2 ），也以這一思

想作他著述的結尾語（ 12:8 ）。中間作

者反覆陳述，人生一切苦樂何以皆屬虛

幻。原來人生的慾望無窮，正如作者所
說：「眼看，看不夠，耳聽，聽不飽」

( 1 :8 ）。縱然人獲得了財富、聲色、美
味等五官之慾，然而一切都是空虛（ 2: 

1-11 ），甚至從精神方面來說，連智慧

也未能滿足人心，因智者與愚者早晚都

同歸於盡（ 2:12-17 ）：而且事事有定

時，有天主的安排，人並不能隨意改變

(3:1-15 ）。此外，世間有不少不公平的

事以及暴行，這更使人感到世事空虛

( 3: 16 ; 4: 1-5 ; 8: 14 ）。是以作者認為最

好是人能及時行樂（ 9:7-10; 11:7-
10 ）。不過作者並非一純物質主義者，

因作者勸人享受人生樂趣，因這是天主

所賜與人的恩惠（ 8: 15 ），而且尚有重
要的一點，力勸人不要忘記，天主將要

審判一切（ 3: 1 7 ; l 1 :9 ; l 2: 14 ）。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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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作者似乎在探討人生目的，但在舊

約敢示尚未到達最完善的境地，因而作

者也未能找得一能使人稱心滿意的答

覆，而這答案只有在新約敢示的光照

下，才能獲得。

最後 12:9 14 似乎為另一虔誠的猶

太人，或是作者弟子，代作者以第三者

的口氣，為本書另作了一結論，即勸人

無論如何，「應當敬畏天主，遵守他的

誡命，這是眾人的義務」。並按原作者

的思想又再說了一次：「天主將審判一

切」作為全書的結論。

3. 作者與正經性
本書作者為誰，不得而知，由本書

開頭所說，得知作者自稱「科厄肋

特」，即「訓道者」之意，且自認為達

味之子，耶路撒冷的君王。從聖經我們

得知達味之子在耶路撒冷為君王的，只

有撒羅滿。那末，本書作者自稱為科厄

肋特的，則當是撒羅滿王了。事實上，

十六世紀以前的經學者，都認為本書作

者乃撒羅滿，但自十六世紀以後，除極

少數幾人如苛爾乃里（ Cornely ），斐里

培（ Philippe ）等人外，目前可說已無人

再持此說了。也並非沒有理由，因根據

近代學者的研究，不只本書內容所述，

與撒羅滿時代的社會背景不符，尤其文

字方面，乃晚期的希伯來文，因或多或

少帶有阿拉美文色彩，而且由谷木蘭所

發現有關本書的片斷文件看來，據語言

學者的意見，本書乃公元前二世紀中葉

的作品，是以本書最早也只能是公元前

三世紀的作品。果如是，則本書作者決

非撒羅滿，而另有其人。至於本書所說

達味之子，耶路撒冷的君王，又自稱為

科厄肋特的，乃一化名而已。關於本書

的正經性，可說在教會內自古以來，從

未對本書正經性有過懷疑，因而本書既

列於正經書目中，也即以本書為在天主

聖神默感下所寫的書。為此，本書為欲

認識人生最後目的，進而輕世絕俗，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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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今生，以期獲享來世永生，尤其在新

約散示的光照之下，本書實是一部不可

等閒視之的著作。

1594 豹

Panthe 「， Pard us 

一種貓屬動物，毛呈黃色，有黑色

斑點（耶 13:23 ），行動快速敏捷（哈 l : 

8 ），性情狡狷陰險，能咬傷行人（耶 5:

6﹔歐 13:7 ）。歌4:8稱阿瑪納，色尼爾

及赫爾孟山為「豹子的山崗」，但在默

西亞時代，牠們將馴服有如小山羊（依

11: 6 ）。其次它也有象徵的意義，比如
建立希臘大帝國的亞歷山大，即被比作

豹子（達 7:6﹔參見默 13:2)

1595 貓狼

Wolf, Lupus 

聖經上所說的狼就是我們所常見的

狼，亦稱「狗狼」’盛產於歐、亞兩大

洲，其分佈很廣，生性狡猜，日間躲藏

在曠野無人之處（耶 5:6 ），夜間外出覓

食（哈 l :8﹔索 3:3 ），是羊群所最懼怕

的野獸（德 13: 17﹔若 10: 12 ），但在默
西亞時代，牠們卻要變成善良的動物

（依 l 1:6﹔的：25)

苦才狼在聖經上亦有它的象徵意義，

殘酷的敵人及狠心的惡人被比作訪狼

（則 22:27 ）。雅各伯在祝福本雅明時，

稱之為翁狼，這是在象徵本雅明支派的

兇悍好戰，及掠奪的惡性而言（創 49:

27 ）。在新約中，聖教會比作天主的羊

群，故此，無怪乎稱那些破壞教會的假

先知，即那些異端邪說的製造者為貓狼

（瑪 7: I 5 ; l 0: I 6 等﹔宗 20:29﹔若 10:

12 ）。耶穌的門徒，猶如材狼中的羊群

1594 - 1596 

（瑪 10:16：，路 10:3 ），善良的牧童一一

耶穌 甘心為保護自己的羊群，而捨

棄生命（若 10:11,12)

1596 財富

Weal咐， Divitiae

1. 舊約
在舊約中，當宗教的敢示仍在初期

的幼稚時代，現世的財富被視為天主的

優待恩賜，諸如牛羊牲畜，奴隸僕牌，

以及金銀財寶，都是天主恩愛的表示，

也正因如此，善良及財富在舊約中常相

提並論（創 13:2 ﹔ 24:35; 26: 12-14﹔申

6:11; 28:1 14 ）。

可是先知時代，尤其是依撒意亞，

開始針對當時社會的不公平現象，作出

反對富人的言論，責斥他們對奴隸的刻

薄（耶34:8明 l I ），對寡婦孤兒的欺凌（亞

4: I ﹔ 6汀， 14﹔米 3:2﹔依 5:8-24 ﹔ I 0: I-

2﹔耶5:28 ）。在智慧書上指出財富是可

以用正當的手段來賺取的（德 31 :8﹔錢

10:4; l 1:16 ﹔ 24:4 ），並讚賞財富的利

益，比如它可帶來朋友 0支 14:20 ﹔ 19:

4 ），榮耀（德 10:30 ），安適保險的生

活（簽 10:5 ﹔ 18: 11, 16 ：，德 44: I 8) 

以及分施哀矜的能力（德 31: 8﹔多 12:

8 ）﹔但卻也並非不知道它的危險，如

易發驕傲（主義 l 8: 10,1 l ﹔德 31:5-7)

爭吵不睦（歲 17: I ﹔德 2:4-1 l ; 5:9-11) 

以及不顧正義而犯罪等（德27: I ; 31 :5-

I I ）。健康、歡欣、美名更勝於財富

0萎 22: I ﹔德 29:22 ），富裕的人不能將

財寶帶入墳墓（詠 49:17-18﹔訓 5: 12-

19﹔德 l I: 17 等），敬畏上主比收集財

產更好（詠 34:10, I l ; 37: 16﹔藏 l I :28 ; 

13:7; l 5: I 6 ; l 7: I 6﹔訓 7: 11-12﹔多 4:

21 ）。由上所引的聖經部份，我們可以

清楚的看出來，聖經的作者為何在聖神

的默感之下，一步一步對財富有更深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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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的認識及評斷，甚致將財富的古老

觀念轉過來，亦就是善良的窮人，兇惡

的財主（見詠 86: 1-2 ﹔ 37 篇﹔ 73 篇﹔德

13:23 ﹔ 14:3-16﹔智 7:7 10) 

2. 新約
在福音的光照之下，人們在新約時

代，對財富的觀念與舊約時代已大相逕
庭。在對觀福音上，（若望沒有正式論

及這個題材），尤其聖史路加，更為露

骨地揭發了財富的危險，雖然並沒有斷

定財富之本身是壞的，是惡的（見路 8:

2-3 ; 19: 1 10﹔若 12:5)

2.1 財富使人驕傲

財富易使人發驕傲，忘卻天主是一

切的主宰（路 15:23﹔詠 16:5峙，宗 2:

8 ）。現世的財產只是天主委托給人

的，而非自己所有的東西（路 16: 12) ' 

它轉瞬之間可以化為烏有（路口： 16 20 ; 

雅 1: 10 11 ; 4:13-16) 

2.2 進天圓的障礙

財富是人進入天國的阻礙，因為它
使天主聖言的幼苗蒙蔽窒死（瑪 13:22 ﹔

谷 4: 19﹔路 8: 14 ）。「富有的」’「飽

飲的」’「歡笑的」將被天主所擴棄（路

6:24, 25 ），但是「貧窮的」’「饑餓

的」，「哭泣的」卻將進入天主的樂土

（路 6:20,21 ﹔瑪 5:3-6 ）。整日宴樂的富

翁的結局當是借鏡（路 16: 19-31 ）。以

此類推，財富幾乎使人不能進入天國

（瑪 19:26﹔谷 10:27﹔路 18:24,25)

也正因此，耶穌對那些下層階級社
會的貧苦百姓，特別表示了友愛及慈祥

（路6:20﹔瑪 l 1 :5 ），也因此，特別強調

「神貧的人是有福的」（瑪5:3 ），也就是

說人們 不分貧富一一應盡力使自己

的心靈，不被現世的財物所牽連羈絆，

不仗恃財富，而應全心依靠天主（谷14:

36) 

2.3 間止人實行愛德
財富阻止人實行愛德：過於的貪財

886 

使人心硬如石，對於其他人的貧苦及需

要視若無睹。末日審判的標準，卻正是

這種對窮苦人的愛德 (f,馬 31:1,45 ），因

此，耶穌勸人要積蓄不壞的財寶（路 12:

日，瑪 6: 19 ），「要用不義的錢財交結

朋友」（路 16:9 ），就是那些「貧窮的，

殘廢的，瞎眼的，病腿的」（路 1 4: 

21) 

聖保祿則更進一步，謂現世之財富

與「基督那不可測量的豐富福音」（弗 3:

8 ）來相比較，則一文不值（弟前6:9,17

19 ）：「你們知道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

賜：他本是富有的，為了你們卻成了貧

困的，好使你們因著他的貧困而成為富

有的」（格後 8:9﹔參見格前 l 1-23; 3: 

18 ）。為此教友們的生活原則，應是以

自己的貧窮使他人富有（見格後6: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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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舊約記載，人很早就用起誓（宣

誓、發誓）這一方式，來證實自己的話

屬實，或必將履行所許的一切。按「起

誓」一字，在希伯來文與「七」字為同

一字源。「七」字為希伯來人原是一聖

數，但「七」與「起誓」究有何關係，

不得而知。起誓的基本意義，即是呼求

天主（真理的根源）作證，或保證起誓

者必履行一切所許（創 14:22 ﹔ 24:2) ' 
假若所言非實，或食言不行，天主一一

全能的大主，對食言背約者必施以懲

罰。為此，通常在誓言裡含有對自己的

詛咒，甚至「願天主如此這般或更加倍

地對待．．．．．．」這類說法成了誓辭（見撒

上 14 ：抖， 20: 13 ）。起誓既是呼求天主

作證，為此，起誓的儀式通常是舉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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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見創 14:22﹔申 32:40 ），天即指天

主。不過在很古時，也曾以手置於另一

人（即向他宣誓的那人）的膀下（所謂

膀下是一種婉曲語，實則指生道器一一

生命之源，天主乃一切生命之根源，是

以最後仍是指天主。見創 24:2; 47: 

29 ）。由於通常起誓，即是呼求天主作

證’為此日後為以色列人，起誓成了一

種宗教儀式，並以此可鑑別人之宗教信

仰，即凡呼求上主之名來起誓的，即屬

忠於天主的人﹔凡呼籲外邦邪神來宣誓

的，即屬背棄其主而崇拜邪神者（見耶

5:7 ﹔ 12:16﹔亞 8: 14 ）。本來起誓為人

有時需要，因為人生性奸詐虛偽（詠 12:

3 ）﹔可見天主為遷就人的軟弱，雖然

他本身即是真實，也多次以誓言來和人

交談，為使人對他有絕對的信心，如創

22: 16; 24:7﹔申 l :8﹔亞 6:8 ﹔ 8:7 。

由於起誓通常是呼求天主聖名，而

且形成了一種宗教儀式，是以梅瑟法律

嚴禁人妄用天主聖名以發虛誓（肋 19:

12 ）。德訓篇的作者也勸人不要輕意發

誓（ 23:9-12 ）。不過日後法利塞人卻橫

加曲解，為發誓訂定了許多條件，何者

為有效，何者無效（參閱瑪23:16-22)•

而且在民間形成了一種事無巨細，一律

皆須發誓，無誓則不足憑信的風氣。自

此可以明暸，何以耶穌講道時說：「你

們總不要發誓，說話時，是就說是，非

就說非」（瑪 5：日，34：，參閱雅 5: 12 ）。
不過，耶穌所以如此說，只是為糾正當

時人動則發誓的惡習，並非絕對不讓人

發誓，這由耶穌在公議會上答覆大司祭

以起誓向他發問可知（ ll馬 26:63 ）。此

外，聖保祿宗徒也不止一次呼求天主為

他作證，他所說的全屬實情（羅 l :9﹔格

後 1 :23 ; l 1 :31 ﹔迦 1 :20 ）。是以耶穌的

話是指給人一個全德的理想境界，即

「是就說是，非就說非」’而無須憑起
誓來令人信服。

1598 

1598 追源學

Etiology, Etiologia 

本來追源學是用於研究自然科學的

一種方法，如醫學上的病源學，但有時

亦用於宗教學上。宗教追源學的目的，

是用來解釋某些業已失傳事跡的原來真

正意義，要日宗教上的某種習俗、組織、

禮儀等，這些解釋的嘗試，並不僅僅是

一種富有詩意的幻想、，而是人們理智運

用的結果，並且多次有歷史的根據為

憑。

不可懷疑的，是聖經上也有不少這

種敘述或解釋存在，大致說來可分為兩

種：

(1) 關於宗教禮儀的：比如貝特耳

（天主的住所）的記載（創 28:11-

19 ），「培尼耳」的記述，解釋何

以「以色列子民，至今不吃大腿

窩上的筋」（創 32:31-33 ），「雅

威沙隆」的記載，是關於宗教敬

禮及崇拜的設立（民 6:24 ），「血

郎」是關於割損（出 4:26 ），「逾

越節」是「巴斯卦」的解釋（出 12:

1 2 ）。其次亦有些追源學的記

載，是與人類文明的開端有關

的：天主創造天地的事蹟’與守

安息、日聯在一起（創2: 1-3﹔出20:

11 ），人類婚姻的習俗與第一對

夫婦有關聯，「為此人應離開自

己的父母」（創2:24﹔見瑪 19:5 ）。

(2) 有些屬於追源學的記述，將人名

或地名，與歷史上的一些事蹟相

連，但並不一定真在證明它們彼

此有關，多次只是一種字眼的玩

弄，比如「巴貝耳」（創刊：9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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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9 酒﹝收葡萄節l
Wine, Vinum [Vintage, 
Vindemia] 

在聖經中只指用葡萄做的酒，絕不

如我國所稱的如高梁酒、黃酒等類的

酒。酒的歷史始於何時，不易確定、聖

經上首次提及酒，即是遠在聖祖之前，

在洪水滅世後，人類第三始而且諾厄醉酒

的記述（創 9:20 ）。聖而且時代，更多次

提及酒，而且以豐衍的美酒，來祝福後

代子孫（創 l 4: 18; 27:25,28 ; 49: 
11, 12 ）。在先知書內特提及兩個地方的

名酒，一王若離大馬士革不遠的赫耳朋酒

（則 27: 18 ），一為黎巴嫩的美酒（歐 14:

8 ），而且以民有無酒飲，則在乎他們

是否導守天主的法律（申 7:13; 28:39 ; 

葳 3: 10﹔依 5: 10 ）。
關於酒的製造法，按依 5:2 的記

述，擇酒池即設於葡萄園內。所謂榨酒

池乃就天然的大石築成，分上下兩層，

當夏秋之間，葡萄成熟後，將葡萄摘

下，倒在榨酒池的上層，然後赤足將葡

萄踏碎，葡萄汁由上層流入下層，在下

層再作一番澄清的工作，由下層的一小

溝內傾注入缸或蜜內，然後將缸或蜜的

口封住，經數日的發酵工夫即成了酒。

當葡萄成熟採摘葡萄時，即聖經上所說

的收葡萄節（ Vintage ）。當他們赤足踏

碎葡萄時，口裡唱著歌，猶如跳舞似

的，可說是載歌載舞。故當以民遭受天

主懲罰而葡萄欠收時，聖經上說：「田

園中的喜樂與歡欣已斂跡，葡萄圖中再

也沒有歌聲及歡呼，揮洒的人不再在榨

酒池上榨酒，歡呼的歌聲己斷絕」（依

16: 10﹔耶 48:33 ）。酒多次與五穀和油

相提並論，是天主對以民的祝福中的一

種（申 l 1: 14 ），因而酒也屬祭記天主的

祭品之一。今將酒的用途分述如下：

1 通俗的用途

酒從聖經的記述看來，不但是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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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的飲料，而且近乎是必需品，如戶

19:19 記載，一個回鄉探親的肋末人，

在旅途中也隨身帶酒﹔為防守的軍隊儲

備食糧，也包括有酒（德39:31 ），甚至

將酒列為人生必需品之一，而且從德

39:31 ﹔創的： l l ﹔申 32: 14 看來，以民只

知有紅酒，而沒有今天所稱的白酒（婊

23: 31 ）。從加下 l 5: 39 得知，希臘時
代，有以水調在酒內的習俗，不過在古

時，這樣作法則認為是將酒的美味弄糟

了（依 1:22 ），但為了加增酒的美味，
有時卻調以某種香料，如松香（歌 8:

2 ）。至於谷 15:23 記載有人以沒藥調和

在酒內，給耶穌喝，那是因為這樣使酒

發生一種麻醉的作用，是以耶穌並沒有

接受。從聖保祿勸弟茂德，為了他的胃

病，要飲少許酒，似乎j固有治病的效

用，不過，在舊約裡從來未有以酒為藥

品的記述。不過，在舊約內提及酒能快

慰人心（耶 16:7﹔第 31:6-7 ），尤其詠
104: 15 的名言，「美酒，人飲了舒暢心

神」。酒能醉人，使人神智昏迷（創 9:

21 ﹔依 5:11-12﹔竄到：4 5 ），甚至因酒

而使人喪生（撒上 25:36 38 ：，撒下 13:

82 ﹔ 29 ），因而在舊約中，早已有勸人

對酒要有節制的經文（鐵 23:31-32﹔德

18:33 ﹔ 19:12-29 ）。新約裡’聖保祿甚
至將醉酒，列於不得承受天主的圓的罪

惡、中（迦 5:21 ﹔格前 6: 10) 

2. 酒在宗教禮儀方面的用途
酒如在前面所述，也算是祭品之

一，不過應注意，用酒當作祭品，在祭

品中只佔很少的分量，而且也從未以酒

當作祭品的單位，而常是在奉獻其他禮

品時作為配祭﹔如在獻每日的全獨祭，

即早晚應獻一隻一歲的公羔羊，應另加

四分之一「辛」的酒（出 29:38 40﹔戶

的： 5; 28:14 ）作為美祭，為公綿羊則應

加三分之一「辛」酒（戶 15:7 ﹔ 28: 14) ' 

至於1為公牛續則應奠半「辛」酒（戶 15:

10 ; 28: 14 ），即把酒傾倒在祭壇的根基

上（德 50:16,19 ）。又按晚期猶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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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俗，在吃逾越節晚餐時，酒也是必備

品之一。因此，當耶穌在他最後的晚餐

中，以餅酒作為他的血肉，建立了聖體

聖事。酒在宗教禮儀上，可說達到了它

用途的最高峰。

一如前面所述，舊約、新約都曾提

及對飲酒要有節制。從宗教觀點來說，

司祭在進入會幕為執行司祭任務時，明

文規定，「清酒醇酒都不可飲」（肋 10:

9﹔則 44:21 ）。又從很古時，在以民中

有一種特別獻身於主的人，發一種「納

齊爾」願，是以通常稱這種人為「納齊

爾人」。凡發了「納齊爾」願的人，應
戒絕一切含有酒精類的飲品（戶 6: 1 5; 

撒上 l : 1 l﹔亞 2: 12 ）。新約時代，若翰

即屬於「納齊爾人」之一（路 1: 15 ）。

3. 象徵或喻意

末後「酒」字除上述各意義外，尚

多次用為象徵意或喻意。這喻意根據酒

質或飲酒後的效果而言。比如依 1 :22說

背信的耶京好似美酒裡攬了水，也即變

了質的酒。耶穌將他的道理比作新酒，

即新酒應裝入新囊（路 5:38 ）。又在歌

5: 1 ﹔ 8:2 以愛情比作酒。末後酒也指天

主嚴厲的懲罰（默 14: 10：，詠 60:5 ﹔ 75:

9) 

見 2169 榨酒池、 24日醉酒、 1561 納齊

爾。

1600 釘在十字架上
Crucify, Crucifigere 

十字架的刑罰之用於巴力斯坦，是

公元前二世紀中棄的事，在安提約古第

四厄丕法乃（公元前 175 一 164 ）時代。

它實施的步驟如下：先將犯人加以
嚴厲的鞭刑，之後將其縛或釘於十字架

的橫木上，使之自肩刑架之橫木遊街示

眾，以生殺一警百之效。十字架的豎木

已置在刑場，普通是在城外。當犯人在

1600 - 1601 

眾目皆睹的羞恥之下遊街之後，到達刑

場，施刑者便將犯人連同橫木舉起，掛

在豎木上，並以釘子或繩索將兩足連繫

於十字架的豎木下端。

犯人在十字架上的苦刑，有時延長

至數天之久，實在是難以言語來形容的痛

苦。蓋肉身方面除了十字架的本身苦刑

外，更有極度的口渴之苦，原因是鞭刑過

後流血過多，汗流夾背，再加上炎熱的天

氣，精神方面之苦亦是很大的，蓋赤身裸

體懸於空中，任由來往的好奇人士，目睹

嘲笑（若 19:28-29 ）。受這種刑罰的人，

大都是奴隸、逃犯及強盜。

這些犯人的死亡原因，按醫學家的

證明，是破傷風抽筋及窒息、’蓋犯人之
四肢強力的被伸展在十字架上，而血液

不能流通，於是大部分的血淤積在胸肺

之中，而迫壓心臟，使之不能再跳動而

死。這其間的痛苦，實非筆墨所能形

容，格外是犯人的明悟至死清醒。有時

為使其速死，將其腿骨拆斷，或以長槍

刺其心房（若 19:31 34 ），更有下面生

火將犯人燒死者。

死後犯人的屍體被留在十字架上，
任飛鳥走獸來啄食。若犯人的家族或朋

友，有人事關係，亦可獲得將已死之犯

人卸下，領取犯人的屍首，加以掩埋

（若19:38-40 ）。罪狀由犯人自己佩戴示
眾，或置於十字架上端，是非常簡短的

文字，並且寫後不能再加修改。上書犯

人之名字及罪名。

咱們閃

Shem Sem 

人名，也是民族名，意思可能是

「名字」，有些學者解釋為「有名字的

人」’意即按聖經上的慣例，是有名望

的人（見「名字」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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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名
諾厄的三個兒子之一，可能是長

子，因為慣被列於第一位（創 5:32 ﹔ 6:
10等），雖然有時亦在耶斐特及合之後

（創 10:2-21 ）。當父親諾厄因醉酒而赤

體睡覺時，他同耶斐特基於孝道，將父

親的赤體蓋住，受到父親的讚揚：「上

主，閃的天主」（創 9:18 28 ），清楚地

指明了閃與天主特有的關係，他同他的

妻子沒有受到洪水的懲罰性的：32 ﹔ 6:

10 ﹔ 7:13-15 ）。洪水之後，同父親受到

天主的祝福及恩許（創 9:1-17) ，生了

不少的子女之後，享年七百歲而終（創

10:22 ; l 1:10 11 ﹔編上 l: 17) 

2. 民族名
所謂之閃族，悉指一切閃的後代而

言。創10:21-31記述了一切屬於閃族的

民族，但是這種記載，並不完全符合事

實，比如客納罕人、排尼基人及厄提約

丕雅人，本是屬於閃族的人民，卻被劃

歸於含的後代中（創刊：6,7,17) 。這種

張冠李戴的原由，是因為聖經的作者，

只墓於他當時對地理、政治及種族所具

有的有限常識，而筆之於書。因此，所

謂之閃族，與其說是種族的劃分，倒不

如說是依據語言的相同，更為正確。因

此，我們可以說，閃族是古中東一些講

閃語民族的共同稱呼。

至於最初是否有一種真正的閃族存

在，這一問題非常棘手，現代不少的學

者將之視為完全無答案的問題，故根本

不再去加以研究。但是傳統的說法，卻

以為閃族原是合族的分支，他們由非洲

的北部即阿拉伯，向亞洲的西部遷移，

這種遷移共分四批．即四個不同的民

族，阿摩黎及巴比倫人、客納罕人、阿

藍人、阿拉伯人，分別遷徙，但這也不

過是一種不能證實的意見而已。目前大

部屬閃語的民族，皆住於中東及非洲的

北部，以色列人除一部份居於現今的以

色列國之外，則分佈於全球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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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些民族以閃語為共同的語

言，但是他們的閃語並不是完全相同

的，大致說來可分為：阿加得文，即東

方的問語﹔客納罕文，即西北的閃語﹔

阿蘭文，即西南的閃語，阿拉伯文，即

南方的問語。

既然我們對閃族的歷史來源，是如

此模糊不清，當然更難斷定他們宗教的

信仰及敬禮的對象，「厄耳」神似乎是

他們的主要神祇之一，其次對豐產男女

神的敬禮，在這些閃語系的民族中，也

似乎非常盛行。

1602 聾

Vulture, Vu/fur 

類似鷹，屬猛禽類，聖經內把牢列

於不潔之鳥類中。故禁止吃食（肋 l l: 

14：，申 14: 13) 

1603 馬

Horse, Equus 

以民對於馬區之認識及利用，歷史

並非很早。大約是在撒羅滿時代，以民

效法其他強國而開始利用馬匹來作為交

戰的工具，因此，「馬匹」一詞，在希

伯來文上有時是指戰馬，有時則是指騎

士而言。巴力斯坦的馬，是從他方運來

的（列上 10:28-29 ）。撒羅滿利用馬匹

來加強軍備，有騎士用的馬，及拉戰車

用的馬（列上 5:6 ﹔ 9: 19 ﹔ 10:20 ）。考
古家在默基多發現了此一時代相當大的

馬膜。約伯傳上有一篇十分富有詩意的

對馬匹的描述（約 39:1925 ）。在默示

錄上也曾提及到戰馬及騎士（區 6: 1-8 ; 

默 6: 1-8 ﹔ 19:11-12﹔見 9:7-19 ）。由此

可見，聖經上所提的馬匹多用於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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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戰事的用途則很少提及，如差使的坐

騎（匣 1:7-12 ），私人的坐駕或車輛的

拖拉等（艾 6:8-9﹔訓 10:7)

1604 馬廊、柵欄

Stall Stabulum 

聖經上有不少名詞，來指示主義養及

保護牲畜的地方，在此我們試圖作一個

綜合的敘述。大致說來它是一種以柵欄

或圍牆建築起來的地方，用以夜間保護

牲畜，免受野獸的侵襲，及避免牲畜的

失散（創33: 17﹔戶 32: 16﹔撒上24:4 ）。
這些棚慵可能有頂，但大部份是沒有棚

頂的，因為聖地的氣候溫和，雨壘又

少，似乎沒有頂蓋的必要，是以聖地的

牲畜在夜間多半是露宿的（路2:8 ）。它

們的面積大小，大概因著牲畜的大小多

少而有分別，因此，而有羊棧、驢棧及

馬膜等不同的棚欄（編下 32:28﹔若 10:

l 等）

值得特別提及的是「撤羅滿的馬

廠」。聖經上記載撤羅滿畜養了四千廠

拉戰車的馬匹，並有一萬二千坐騎（列

上5:6：，編下9:25 ），這固然是誇大的說

法，但是考古學者也的確在革則爾、哈

祥爾，格外是在默基多發現了不少的馬

肢。它們的構造是相當劃一的，中間有

走廊，走廊相對的兩邊是每個馬匹所佔

的平均地面。地是以石灰石砌成，馬槽

與馬槽之間以石柱隔開，石柱上鑿有控

馬的洞眼，以作詮馬之用。

至於傳統所稱的「耶京撒羅滿的為

房」’卻與撒羅滿是完全無關的，因為

它是大黑落德的建築物，它是佔地約五

百平方公尺的地下大室，中間有88個石

柱，用以支持聖殿廣場的一大部分，位

於聖殿廣場的東南部，但是後來在十字

軍東征的時代，也的確曾利用它來書長養

馬匹。

1605 馬其頓

Macedonia 

地區名，指希臘北部的一個地區，

一向被希臘人視為無文化的野蠻地區，

但是自它的國王斐理伯征服整個希臘，

及他的兒子亞歷山大征服全部近東地

區，而建立了希臘大帝國之後，馬其頓

才被人另眼相看（加上 1: 1 ﹔ 6:2 ），而

希臘文化才正式開始發揚廣大，時在公

元前 338 年。但公元前二世紀中，開始

與新形成的羅馬帝國相對抗， 168 年馬

其頓戰敗，而向羅馬進貢納稅， 148 年

被劃為羅馬行省，以得撤洛尼丟面省會。

馬其頓在舊約中雖只被提過兩次

（加上 l : 1 ﹔ 6:2 ），但在新約中卻不少次

出現。（呆祿夜間獲得異像，被召赴馬其

頓（宗 16:6-10 ），是在保祿第二次遠行

傳教時。第三次遠征傳教時，保禱舊地

重遊（宗 20:1-3 等），在這裡建立了斐

理伯及得撒洛尼教會，亦曾受了不少肉

體及精神的折磨付各後7:5 ），但卻讚揚

馬其頓諸教會的慷慨大方（格後 8: I -

6) 

1606 馬爾谷

Mark, Marcus 
見 1607 馬爾谷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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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福音中最短的一本（只有 678

節）。由於記載耶穌的言論不多（正式

的言論只有兩篇： 4: 1-32 ; 13:1-37) 

在教會生活中不大受到注意和使用。 18

世紀時，隨著「對觀福音問題」的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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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谷在聖經學上才受到重視，並被列

為四福音之首（見對觀福音問題。）

1 作者

帕丕雅（ Papi as ：卒於 120-130 年

間）從他的老師「若望老人」（是聖若望

宗徒？）得知「怕多祿的翻譯員馬爾谷

就記憶力所及，將主的言行謹慎地寫了

下來，但沒有按照次第而寫．．．．．．」。因

此，聖j酋斯定（約卒於 164 年）稱谷為

「伯多祿回憶錄」。事實上，由第二世

紀開始，谷的抄本己題名為「按照馬爾

谷的福音」 （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Mark ） ﹔只是谷的最後部份（ 16:9-

20 ），由於不見於最古的B和 S 抄本，

而其他抄本則有三種不同的經文，尚且

16:9-20 的一段又與谷的其他經文的文
筆不同，因此引起了疑問：這是否谷的

原著？是否是馬爾谷的作品？最初懷疑

的，是歐色彼（ Eusebius, 265 340 ）。
無疑的，這懷疑並不推翻這一段經文的

正經性和默感性（ DSn. 1504; EB n. 
396 ）。按照近代學者的研究，很可能

原著的結語失掉了，而第二世紀末才補

上了這一段。從文字分析看去，這一段

好像是瑪、路不日若論耶穌復活的記述的

合編和撮要。今日聖經學的這個研究結

果，相信並不相反宗座聖經委員會於

1912 年 6 月 26 日對這一段的「原著性」

所頒布的指示（ EBn. 396 ），因為這純

粹是文學上的問題。

為爾谷（字義不詳）就是宗記載的

若望馬爾谷（宗 12: 12,25 ﹔ 15:37 ），有

時簡稱若望（宗 13:5,13 ）或馬爾谷（宗

15:39 ）。他是巴爾納伯的表弟（哥 4:

10 ），大概也與他一樣屬於肋末支派

（宗4:36 ），他的母親名叫瑪利亞（宗12:

12 ），住在耶路撒冷﹔最後晚餐的大廳

（谷 14: 15 ），以及初期教會共緊祈禱

（宗 12: 12 ）和等待聖神降臨的樓房（宗

1: 14 ），可能就是他的家。他不是宗

徒，只是保祿和伯多祿的隨員，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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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伯多祿給他授洗的，因為伯多祿稱他

為「兒子 J （伯前 5: 13 ）。他雖不是宗

徒，卻很可能見過耶穌（谷 14: 13-

15,51,52 ）。約於公元44年，巴爾納伯
和保祿從耶路撒冷帶他到當時聖教會的

一個中樞安提約基雅（宗 12: 25 ）﹔次

年，保祿第一次出外傳教時，也領他同

去（宗 13:5 ），但不知何故，馬爾谷半

途折回了耶路撒冷（宗 13: 13 ），因此，

保祿第二次出外傳教時（ 50 52年），不

願再帶他同去，釀成了與巴爾納伯分手

的不快事件（宗 15:37-39 ）。但是，保

祿首次在羅馬被囚時（ 61-63年），馬爾

谷又在他左右襄助傳教工作（費 24)

且同時也是怕多祿的隨員Ci白前5: 13 ）。

後來保祿派他到哥羅森人那裡去（哥 4:

10 ）。公元66年，保祿第二次在羅馬被
囚時，去信請弟茂德同他一起往羅馬。

此後，對馬爾谷的生活，再沒有什麼記

載。按較普遍的傳說他去了埃及的亞歷

山大里亞（ Alexandria ）傳教，並在該城

附近為主致命。

2. 谷的寫作

按照一致的口頭傳授，谷寫於羅

馬，對象是歸依基督的外教人，因為：

2.1 很少引用舊約﹔

2.2 省去（參閱瑪 10:5-6 ﹔ 15:24 ）谷

則從略）或減輕（ 7:27 十瑪 15:26)

使外教人反感的話﹔

2.3 特別指明往萬民傳教（ 13:10 ）及

稱聖殿為萬民的祈穩所（ 11:17 + 
瑪 21: 13) 

2.4 提出基勒乃人西滿的兩個兒子的

名字（ 15:21 ）其中一位，保祿在

羅馬書中也曾附筆致候（羅 16:

2.5 為了針對羅馬准許妻子與丈夫離
婚的法律，引伸耶穌論「不許離

婚」的道理（ 10: 12 十瑪 19:9﹔路

16: 18) 

2.6 解釋猶太禮節（ 7:3 ; 14: 12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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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及一些阿拉美文名詞（ 3 

17,22; 5:41 ; 7:11,34; 9:42 ; 14: 

36 ; 15:22,34) 

2.7 簡化（ 12:38 40 ＋瑪 23:1-39 ）或

略去一些與外教人無大關係的記

述（ 8: 12 十瑪 16:4 ﹔ 13: 18 十瑪24:

20) 
關於谷的寫作時期，遠自教會初

期，教父的意見不一，聖依肋乃（

Irenaeus ）認為谷寫於伯多祿致命（公元

67 年）以後﹔而亞歷山大里亞的聖克肋

孟（ St. Clement of Alexandria ）則認為

伯多祿尚健在時，馬爾谷應羅馬教友之

請而寫成的。今日學者則大多數認為谷

書於 60-70 年間，但也有不少學者認為

谷寫於 50-64 年間，因為谷書於瑪之後

和路之前（ EB n. 399 ），而路應在 63

年或63年前寫成，因為宗是聖路加的第

二部作品（宗 l : 1 ），而宗寫成於 63-64

年間（宗 28:30-31 ）﹔至於阿拉美文的
瑪則寫於 50-55 年間。因此，谷應寫於

50-64 年間﹔說得狹窄一點，或許我們

可以說，書於 55-62 年間。至於預言聖

城毀滅及末世論的一章（谷 13 ），今日

許多學者，大概受唯理論的薰染（他們

否認預言的可能），相反宗座聖經委員

會頒布的指示（ EB n.400 ），認為寫於

聖城毀滅（公元 70 年）以後。
谷的寫作風格，著重平鋪直敘，因

此愛用「歷史現在時」 （ Praesens

historicum ：用了一百五十次）、敘事

生動（ 2: 1 13 ; 5:1-20,21 43 ; 7:31 37 ; 

9: 14 29 ）、詳細（ 1: 13 ，凹，32 ﹔ 3:9,34 ﹔

4:36,38 ）和客觀（ 3: 31 ﹔耿于6,52 ﹔ 8:

17,21; 9:32 ; 10: 18 ），屢屢點出主事

人的心情（ 1:41,43 ; 3:5 ; 7:34 ; 8: 12 ; 
10:24,32 ），有時也有固定的形式（ 1: 

25-27 = 4:39-41 ; 7:32-36 = 8:22-
26 ）。文字方面，不尚雕啄’詞句通

俗，閃族（愛用並行體），拉丁文語風

（如 2:23 ﹔ 3:6 ）很濃厚，多用拉丁及阿

拉美文名詞（如 3: 17 ; 7: 11,34 ;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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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42 等處）

3. 內容、分析與神學

谷的主要資料，不外是伯多祿的教

理講授，因此，他也按照伯多祿揀選為

基督作見證的新宗徒所要求的原則，

「自若翰施洗起，直到耶穌從我們中間

被接去的日子止」（宗 l :22 ），將耶穌的

生活分區地給讀者介紹。因此，在前言

記述了若翰的使命後，便記載耶穌在加

里肋亞、在加里肋亞以外和在耶路撒冷

的事蹟。最後就是一個附錄。這樣，谷

的內容可列表如下：

前言（ 1:1-13) 

耶穌在加里肋亞的傳教工作（ 1: 14-6：的）

在加里肋亞以外的事蹟（ 6:6b-10:52) 

在耶路撒冷的事蹟（ 11:1 16:8) 

附錄（ 16:9-20) 
馬爾谷所記錄的，既然是伯多祿的

教理講授，他不只從歷史方面介耶穌的

生活，而且還將伯多祿對基督的信仰介

紹出來：「你是默西亞永生天主之子」

（瑪 16:16 ）。因此，開頭第一句便點出

他所寫的福音的中心思想﹒「天主子耶

穌基督福音的開始」（ 1: 1 ）。事實上，

只要我們細心披閱谷，我們不難發現作

者特別在耶穌傳教生活的開始（ 1:11 ）、

中途（ 9:7 ）和終點（ 15:39 ），清楚指明

耶穌就是天主子，而在福音中也清楚說

明他是默西亞（ 8:29 ）、是達味之子（ 10: 

47,12:35 ），而且更是達味之主（ 12: 

37 ），是因主名而來的（ 11:10 ），他的

使命是以死亡救贖萬民（ 1O:45 ; 14: 

24 ）。這默西亞與天主子的地位，並非

門徒們加在他身上的，因為他自己也曾

公開加以承認（ 14：“，62 ）和說明（ 12: 

6 ﹔ 13:32 ）。正是因為他是默西亞和天

主子，他是安息日的主（ 2: 28 ; 3 ：卜

5 ），他能赦人罪（ 2: 10 ）。值得注意

的，就是馬爾谷為了介紹耶穌是「默西

亞和天主子」所用的方法，也是聖伯多
祿強調的方法：「用德能、奇蹟和徵

兆」（宗2:22 ）。因此，為爾谷記述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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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行奇蹟（ 2:9 ）、能說預言（ 8:31 ; 10: 

32-34 ; 13: 1 27 ）、能透視人心（ 2:8 ; 8: 
17 ; 12: 15 ）。他記載耶穌所行的奇蹟，
雖不比其他對觀福音多（谷只記載 18

個，瑪則記20個，路21 個），但卻記載

得特別生動與詳盡（ I - 6 ）﹔而在奇蹟

中，他特別強調「驅鬼」的奇蹟’因為耶

穌是「更有力量的」（ 1:7-8 ），他能驅

魔，也能授權驅魔（ 3:15; 16:17 ）。四

福音中，谷的驅魔記載最多，也最詳細

（集體的： 1:34 ﹔ 6: 13﹔個別的： 1 :23-28 ; 

3:11-12,22-30; 5: I 20; 9:17 29) 

1608 骨匣

Ossua巾， Ossuarium

一種以木材，陶泥或石灰石所作

成，用來裝骨骸的匣子，故稱之為「骨

匣」。其中以石灰石製成者居多，因其

比較堅固耐久。它的體積，通常長度是

以死者大腿骨，高寬則以頭骨為標準。

按古中東不同民族的習慣，是將死者埋

葬後十二個月左右，即等死者肉軀腐爛

之後，檢取其骨骸放入骨匣中，作第二

次的埋葬。這種最古老的骨匣’有的竟

出於公元前 3000 4000 年者。

猶太人因為觸及死屍是在被禁之

例，以免沾染不潔，故此在他們間可說

沒有這種習俗。但是，在耶穌降生以前

及以後的一千年間，巴力斯坦尤其在耶
京周圍，亦發現了為數近千的骨匣，大

都以白灰石砌成，並刻有玫瑰花瓣、棕

擱枝、波浪式花紋，以及幾何學或建築

術的圖案，圖案有紅有黃色者不等。骨

匣之蓋呈平頂形，或屋脊狀，其上或以

~刻或以煤炭寫有亡者的名字，名字所

用的語言也各不相同，有希伯來、阿拉

美及希臘語三種。有時則同時用兩種語

言書寫，其中有不少的名字見是於新約

者，比如雅依洛、拉匣祿、納塔乃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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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弟亞、若瑟的見子耶穌、約納的兒子

西滿，以及瑪爾大、瑪利亞等等。固然

上述諸亡者，並非是聖經上所提及的

人，但它至少可以證明，這些名字在耶

穌時代是很普遍的人名。並在不少的骨

匣上，刻劃或書寫著十字架（耶穌聖

名）的記號。這些尤見於巴加提神父在

橄欖山西部的「主哭耶京」處，所掘出

的約一百二十個骨匣上。按巴加提的意

見，這些骨匣大都是屬於耶穌之後的初

期猶太教友者，他並列舉了不少強有力

的證據，以證明其意見之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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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名詞，在聖經上有兩種意思：

其一是固有的地名，其二是指宗教敬禮

的高丘祭壇（丘壇）而言﹔二者的原意

都是來自「高地」、「高丘」。

1. 地名

以民進入許地之前，在曠野中的一

個紮營地，在阿爾農之北（戶 2 I : 

日， 19,20 ）。學者們一致主張它就是巳

摩特巴耳（意謂巴耳（神）的高丘）的

縮寫。 Jlt地有巴耳神廟，摩阿布王巴拉

克即在此地將以民駐紮的營盤指給巴郎

看，並請他咒罵以民（戶 22:6,41 ）。此

地名亦見於默沙碑文（第二十七行）
大約它是以民佔領許地之前的最後一站

（戶 21: 19 ），後來被劃分給勒烏本支派

（蘇 13:17)

2. 高丘

指在高丘上為敬禮上主或邪神的地

方或祭壇（丘壇），這是古東方民族及

以民的習俗，因為他們以為如此可使他

們更接近上主或邪神。而這種宗教上的

心理作用，則是古今皆然，比如歐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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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上的小聖堂或中國的高山聖地，比

比皆是。「高丘」在聖經上的最初來

源，可能是出於一個在巴摩特地方的神

廟（按﹒巴摩特即高丘之意，見前節，

參見列上 l 1:7 ﹔ 14:23 ）。但這種習俗，

後來亦用於山谷中的祭台（耶7:31 ; 19: 

5 ﹔ 32:35﹔則6:3 ），或者城內（列下 17:

9 ﹔ 23:5 ）及城鬥口的祭台（列下曰：8 ）。
舊約告訴我們，在客納罕地有不少這樣

邪神的祭壇（戶口：52﹔申 12:2 ）。以民

進入客納罕之後，也多少受了當地人的
影響，按著當地人的方式，來敬禮自己

的上主。這格外見於撒羅滿聖殿未完成

之前的時代，尤其是民長時代﹔而這些

為敬禮天主用的高丘，有時是接受自客

納罕人之手，有時是有關聖而且記念性的

地方，或自己另行揀選的合適地點（撒

上 9: 12, 13﹔列上 3 :2-4﹔編上 21: 26 

等）。甚至在耶京大殿落成，成為惟一

合法祭獻上主的地方之後，其他的敬禮

高丘仍然存在，在其上舉行小型的及私

人的敬禮，亦未為法律所禁止（列上 18:

30 ﹔ 19:10,14 ）。
但是，我們不可將這種異民及以民

在高丘上的宗教敬禮混為一談，聖經上

明命以民將一切外教人的高丘廟宇盡行

破壞（肋26:30 ：，申 12:2 ）。但實際上客

納罕人對巴耳神及阿市塔特女神的敬

禮，格外其廟妓及神像的存在，仍然有

著很大的吸引力（民 6:25﹔則 20:28 ）。

故此，聖經上多次將「高丘」與邪神的

敬禮連在一起（列下 32:8 ：，亞 7:9 ）。先

知們曾極力反對攻擊這種敬禮（耶2:20 ﹔

歐 4: 13﹔依 l :29,30 ﹔ 57:7 ﹔ 65:7﹔則 6:

13 ﹔ 16:16 ）。北國自雅洛貝罕至最後一

位君王昂舍亞，在全國各地的高丘上對

邪神的敬禮，從未終止（列上 12:31 ﹔列

下 17:9 ）。帝國的希則克雅及約史雅曾

力圖劇除這種敬禮（列下 18:4 ﹔ 23:8

等）。阿撒及約沙法特王只准有上主敬

禮的高丘存在（列下 15: 14，泣，44 ），阿
哈次及默納舍王卻准許且提倡及鼓勵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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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高丘邪神敬禮的存在（列下 16:4 ﹔ 21:

3 ）。只有充軍的懲罰及其教訓，才將

高丘的邪神敬禮，完全自以民中徹底根

除淨盡。

十一劃

1610 假基督

Antich 「ist, Antichristus 

此名詞來自希臘文，意即「反對基

督者」。雖只見於若~2:18,22 ﹔ 4:3 ﹔若

二 7 節，但它卻以不同的稱謂一「無

法無天的人」’「喪亡之子」’「敵對
者」 出現於保祿的書信上（得後 2:

3悶 12 ）。其實這種說法亦並非始自他們

二人的寫作，而是出自以前已有的觀

念。若望在默13: l 18所說的「由海中上

來的獸」，以及「由地下上來的獸」’
亦指同樣的對象而言。

基於上邊種種有關假基督的不同說

法，我們可將之歸納於下列數點：

(1) 假基督是同惡魔聯合在一起的，

他是以惡魔作後台，在世界上推

行一切惡事，但他本身卻並非就

是魔鬼，而是他的同路人（得後2:

9 ），具有大龍的能力及權柄（默

13:2,4) 

(2) 天主的敵對者：相反一切神聖的

事物，且將自己當作天主（得後2:

( 4 ），褻潰天主的聖名。他的帳

幕及那些居住在那裡的人（默 13:

6 ），引人朝拜他（默 13 :8) 
(3) 基督的敵對者：就如基督是天主

派遣來的，假基督是撒輝的走卒

和工具，完全與基督相反。他按

時出現，有超自然的能力，可以

行奇蹟異事，但這一切都是為引

人喪亡，而非使人得救。他的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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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宣講盡是謊言（得後2:8” 12 ）。

同樣，默示錄上所說的奇獸，是

羔羊的反叛、對頭，行大奇蹟，

迷惑眾人，亦如羔羊有兩隻角

（默 13:11-18 ）。若望稱一切否認

天主父及其聖子的人（若－ 2:
22 ），否認耶穌出白天主的人（若

-4:3 ），否認「耶穌是在肉身內

降世的」人（若二 7節），即一切
背叛教會及倡導異端邪說的人，

是假基督。

自教父時代以迄今日，解經家對這

不同色彩的假基督的看法，可謂見仁見

智：有的說是將來末日的（或現在的或

歷史上的）一個惡霸﹔有人謂是一個政

治上反宗教的團體，一個惡勢力﹔更有

的人企圖從古巴比倫及古東方宗教的神

話中，去尋找他的來源。但是我們要注

意的是，我們根本不需要將保祿書信，

若望書信及默示錄上的假基督，歸納成

一個三者相同的惡霸，或團體，或態勢

力，因為上述三處所提的假基督根本就

各有出入。大致說來，保祿書信上的假

基督，是指世界末日的一個惡霸而言，

屆時將有許多人要背教，但保祿卻沒有

清楚指明他的性質及標誌。默示錄上的

惡獸，是指相反教會的政治團體，及相

反宗教的惡勢力而言。若望書信上的假

基督是指一切背教者，及創造邪說異端

的惡人而言。

1611 偵探

Spies, Exploratores 
見 1702 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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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2 偶像崇拜

Idolatry, idolo/atria 

依照保祿所講，是「將不可朽壞的

天主的光榮，改歸於可朽壞的人、飛

禽、走獸和爬蟲形狀的偶像」（羅 1 : 

23 ）。天主曾囑咐選民，除他以外，不

可有別的神，不可製造彷彿天上、地

上、地下、水中之物的雕像，更不可向

它叩拜﹔而人卻去敬奉別的神，製造他

們的像，向他們叩拜，這即是「偶像崇

拜」。崇拜偶像這種違反理智的風俗的

由來，原是智的作者和聖保祿所特別研

究的問題。按智的作者所研究而得的偶

像崇拜的原因，不外是由於人愛虛榮的

心，或為紀念可愛可敬的人士，或為當

時流行的君王崇拜之所引（智 14:23-15:

19 ）。聖保祿認為偶像崇拜，是一種違

命而凌辱天主的重大罪行。人本可由受

造之物認識真天主，因此，應光榮恭敬

他，但是人們卻違犯天主的命令，而放

肆度日，故此天主必要懲罰（羅 l : 21-
3 2 ）。應當注意的是：智的作者和保

祿，同樣認為崇拜偶像是人在道德上墮

落的最大原因，是人們罪孽的淵竅。

偶像是以木、石、鐵、銀、鋼、金

製造的﹔敬禮偶像的處所，乃是山、高

丘或茂盛的樹林，以及花園、溪河和廟

宇等地方。
據天主藉梅瑟向選民所說的名言：

「只有上主是天主，除他以外，再沒有

別的神」（申4:35 ）先生日們稱外邦的神為

「便以民走入了歧途的邪神」（亞2:4) ' 

「虛無」（耶 2:5 ），「醜惡之物」（申 29:

16 ），「可憎惡的邪物」（加上 l :54 ）等。

此外，先知們以敬禮偶像之罪，為

失信、姦淫、私通。這是由於上主與以

民已訂立了盟約，他無異是選民的淨配

的原故（見雅歌等）。為防止以民去犯

這重大的失信之罪，天主昔日曾警告過

他們，要以充軍的懲罰處治他們（申28:

62-68 等）﹔可是選民「具有娟妓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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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仍然不知羞恥」（見耶 3:3 等處）。

禁止偶像崇拜在新約中，更形鞏

固。異民的神以及這些神的偶像等於

「虛無」（格前 8:4-7 ），「本來不是神的

神」（迦 4:8 ），就是「邪魔」（格前 10:

20-21 ）等。
如果我們研讀以民的歷史，很容易

看得出來，人的歷史不外是一場真宗教

和偶像崇拜的戰爭。

亞巴郎的祖先當時還「住在大河那

邊，事奉別的神 _i （蘇24:2 ），他的後裔

同時恭敬真天主，也崇拜一些神像（創

31 :24，凹，30，峙， 24:50 ﹔ 35 :2-4 ）。雅
各伯的子孫在埃及時，也傾向了當地偶

像崇拜，背棄了天主（頁。20:7-10 ）﹔在

曠野中，他們也犯了同樣的罪惡（則20:

13 ：，亞 5：訝，出 32: l ﹔戶 25:2,3 ）。梅

瑟雖然給他們立下了最嚴厲的法律（申

12: 1 －凹， 17 ﹔ 28: 1 k 出 20:3,4 ﹔ 22:

20 ），但以民仍不斷地陷於偶像崇拜的

迷惘中（民 2: 1” l l ; 3:5 ; 4:1; 6:1) 

從撒上4: 1-7 ; 6: 1-21也可推知，在撒慕
爾為民長時，以民除恭敬上主外，還恭

敬異邦的邪神。「撒羅滿在耶路撒冷東

面的山上，為摩阿布人的可憎之物革摩

士，為阿孟子民的可憎之物摩肋客，修

築了丘壇．．．．．．」（列上 i 1:3-8 ）。撤羅滿

死後，以色列分裂，雅洛貝罕在北國兩

處，即貝特耳和丹，建立了兩頭象徵

「雅威」的金牛，這一舉動使以色列的

宗教更形衰弱，更容易接受外邦的神和

對它們的敬禮，因此，列上、下不斷重

提「雅洛貝罕的罪惡」，以他為罪魁禍

首。

非但北國一若瑟家，連南國猶大

家，在宗教和道德上，也隨之墮落，有

列王紀上、下和先知的作品為證。厄則

克耳先知以寓言的文體，把兩國的敗

壞，描寫得非常生動（見則 16 ）。兩國

的君王，連那些被視為熱心的君王，對

宗教的衰敗 除了約史雅所提倡的宗

教改革一段時期外，絲毫沒有辦法。除

了那些因政治的關係，明顯背叛了上

主，而崇拜邪神的君王，如北圓的阿哈

布、阿哈齊雅，南國的阿塔里雅太后、

默納舍等，對其他的君玉，史家都沒有

好評。關於北方國玉，史家說﹒「沒有

離開乃巴特的兒子雅格貝罕，使以色列

陷於罪惡的罪」（列下的：9等）﹔關於南

方國王，史家說：「只是沒有廢除高

丘」（列下 14:4等）。在以色列的史家和

先知的眼中，兩國的笑難：充軍和毀滅

的最大原因，即是崇拜偶像的罪惡，參

閱列下 17:7-41 ：，哀永遠 9: 1-19﹔厄上

9:7-15 等。

偶像崇拜這項罪過，不但是屬於過

去的歷史，且與現代的人也很有關係：

人一旦離開了天主，不信奉他，就成為

受造之物或情慾的奴隸，比如金錢的奴

隸（瑪 6:24 ），美酒的奴隸（鐸 2:3) , 

功利的奴隸（弗 5:5﹔哥 3:5 ），權勢的

奴隸（默 13:8 ），作惡、不潔、不法、

娛樂、嫉妒、惱恨的奴隸（羅 ι15,21 ; 

鐸 3:3 ），罪惡的奴隸（羅 6:6 ），宗教

虛偽主義的奴隸（迦4:8 ）。這一切的罪

惡，都是由崇拜偶像而來，領人陷於死

網中﹔並且犯這種罪惡的人，顯然對唯

一的真天主，沒有一個完整的認識，因

而缺乏忠誠信賴之心。

見 190 天主、 1609 高丘、 1760 祭邪神之

物、 961 金牛、 862 宗教、 483 多神教。

1613 偷盜﹝盜竊﹞
Thief Theft Fur. Furtum 
[Stealing] 

天主十誡上明文禁止偷盜（出 20:

15﹔申 5: 19 ），雖然沒有明文禁止以暴

力搶奪劫掠的霸道行為，但當然更在禁

止之例。它的懲罰卻遠較其他古東方民

族為輕，比如巴比倫的法律竟有時以死

刑來處罰，在聖經上卻只有拐帶帶人口

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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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才處以死刑（出 21: 16 ），及在黑夜可

打死賊人，打的人沒有流血的罪（出22:

1-2 ）。在以民間的懲罰，只在於加倍的

賠償，牛類賠五倍，羊類賠四倍（出21:

37-22:7見撒下 12:6 ），後來這種懲罰較

為更嚴厲，加至七倍（殼6:30-31 ）。聖

經上特別提出偷竊牛羊的懲罰，主要的

原因是以民一向為半遊牧的民族，而百

姓之主要財產是牲畜之故。歐瑟亞先知

特別提出偷竊的罪行來指責以民（歐 4:

2 ），德訓篇亦警戒人， F作盜賊的必受

羞辱」（訓 5: 17﹔見耶 7:9 ）。

新約重申偷盜之不當（路 19:8﹔谷

10: 19﹔路18:20﹔羅 13:9﹔格前6：帥，弗

4:28﹔伯前 4: 15 ），在耶穌時代，可能

因了民間對羅馬人的不滿情緒，揭竿而

起，大加反抗，也因此有些人在混水摸
魚，而有搶劫路人的土匪產生（路 10:

30：，見瑪 26:55﹔格後 l 1 :26 ）。大犯人

巴辣巴及與耶穌同時被釘的二人，就是

當時的強盜（若 18:40﹔瑪 27:38 等）。

聖經上數次以盜賊的突如其來，來說明

上主日子來臨的不可預測（得前5:2﹔伯

後 3: 10：，見宗 3:3 ﹔ 16:15)

1614 勒洪

Reh um 

勒洪，人名，按厄上 2:2 所載，是
同則魯巴貝耳一同由巴比倫充軍地回國

的猶太人之一。厄下 10:26 在厄斯德拉
大司祭所立的盟約上，蓋了印的，也有

叫勒洪的。在厄下 7:7 也有一名單，希

伯來文作納洪，是以有人將該名與納鴻

先知誤為一人，其實當屬希伯來文之筆

誤。此外在厄下3: 17也提及一個名叫勒

洪的，是肋末人，其父名叫巴尼，是否

這位勒洪與厄上2:2﹔厄下7:7 ﹔ 10:26所
載，同屬一人，不得而知，不過有的學

者認為是一人。另有一個名叫勒洪的，

898 

是阿塔薛西斯王朝在河西州作總督的。

他曾和秘書史默瑟上書與波斯王阿塔薛

西斯，反對則魯巴貝耳所領導在耶路撒

冷修建聖殿的事，是以不會是厄上 2:2

所載的那位勒洪。那末，由上所述，有

三個或至少有兩個名叫勒洪的人。

1615 勒耿

Rekem, Recem 

人名，意義不詳，聖經上以此為名

者共有三人。

(!) 在以民遷移進入聖地的時候，大

司祭厄肋阿匣爾的兒子丕乃哈

斯，率領一批以民軍人，打敗並

殺掉了五個米德楊的王子，五主

中之一就是勒耿（戶 31: 1 8 ：，蘇

13:21) 
(2) 加肋布的後代，赫貝龍的第三個

兒子，沙買的父親（編上 2:43-

44) 

(3) 舍勒士的第二個兒子，瑪基爾及

瑪阿加的孫子，屬默納協支派

（編上 7: 16) 

1616 勒森

Resen 

亞述帝國的一座城市，位於尼尼微

及加拉之間，此城只一次見於聖經（創

10: 12 ），它的正確位置至今未能獲得考
古學家的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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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勒斤
Rezin Rasin 

聖經上兩個人的名字，意思可能是

「適意、愉快」

(I) 大馬士革的國玉，與南國猶大王

阿哈次及北國以色列王默納恆、

培卡黑及昌舍亞是同時代的人

（列下的：37 ﹔ 16:5-6 ）。生於大馬

士革附近的一個村莊，日後成為

大馬士革的首領（依 7:8 ）。猶如

其同時代的諸小國君王，曾向亞

述王提革拉特丕肋色爾三世進貢

納稅，但心有不甘，於是誘惑猶

大王阿哈次聯盟反亞述，但阿哈

次不為其所誘，乃老羞成怒而與

北圓的培卡黑聯盟，首先發動敘

利亞厄弗辣因戰爭，打擊猶大王

阿哈次，並有意將其王位取消。

聯軍將耶京包圍，阿哈次大驚之

餘，向亞述王提革拉特丕肋色爾

三世發出求救的信號，但結果耶

京有鷺無險地得以解圍。勒斤鑒

於亞述大軍壓境而來，乃撤兵逃

回大馬士革，亞述軍將其首都重

重包圍，並將其四週的城鎮鄉

村，盡行破壞無餘，結果在公元

前732年，城破被擒及被殺（列下

16:7 9﹔依 7: 1 9 ）。自此他的王

國大馬士革變成了亞述帝國的一

個行省。

(2) 充軍後，同則魯巴貝耳一起歸回

耶京的人群中，有名勒斤者，是

一個「獻身者」的家庭的祖先（厄

上 2:48﹔厄下 7:50)

1618 勒宗

Rezon, Razon 

人名，意謂「首領」’是厄肋雅達

的兒子，阿蘭人的首領，亦是撒羅滿王

的敵對，曾經服事昨巴王哈達德則爾，

但後來可能由於其主人被達味所戰敗，

乃背棄主人，率領一批武裝軍人，而往

他方去了。後來當撒羅滿王朝的衰弱時

期，自行佔領大馬士革，而成立其獨立

的王國（列上 l 1 :23-25 ）。有人謂此人

就是列上的： 18 所記載的大馬士革王本

哈達得一世的祖父赫則雍。

1619 勒伍

Reu, Ragau 

人名，意謂「天主是牧者」或「天

主的朋友」’是閃的後代，培肋格的兒

子及色魯格的父親（創 l 1: 18『21 ﹔編上
1 :25 ），他的名字亦見於「基督的族譜」

（路3:35 ）。此名在其他的古譯本上，亦

譯作「辣高」，但希伯來原文則作勒

伍，故思高譯本依照原文，將之譯作

「勒伍」

1620 勒加布

人名，意思是「騎士」。聖經上有

此名者共有三人，它也是一個黨派的名

稱。

1 人名
1.1 達味時代的一個匪首，屬本雅明

支派，貝洛特人黎孟的見子，與

他的兄弟巴阿納，乘撒烏耳的兒

子依市巴耳午睡時，將之刺殺並

斬其首，呈獻與達味，滿以為可

以中悅達味而獲重賞。那知達味

一見大怒，厲斥他們的這種不恥

之舉，立即下令砍去他們的手

足，懸屍於赫貝龍的水池之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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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撒下 4：卜 12)

1.2 約納達布的父親。約納達布是耶
胡的忠誠朋友，同耶胡計殺全體

敬禮巴耳邪神的可祭，事件發生

於撒瑪黎雅（列下 10:15-27﹔見編

上 2:55﹔耶 35:6)

1.3 乃赫米雅時代的人，是貝特革楞

區區長瑪耳基雅的父親。瑪耳基

雅曾同他的兒子們一起修理耶京

的「糞門」 ←南垣’按裝了城

門、插關和門問（厄下 3: 14) 

2 黨派名
以民中的一個團體，它的成員墓於

宗教的原因，拒絕度定居的生活，故不

事耕種，亦不飲酒，只有在不得已的環

境之下，大難臨頭之際，才搬入村莊或

城市居住（耶35:6-14 ）。按編上2:55 的

記載，他們是刻尼人哈瑪特的後裔。耶

35:6稱勒加布的兒子，耶胡的朋友，及

熱誠的宗教家約達布為自己的先人（見

列下 10:15-27 ）。當巴比倫主拿步高踩

摘猶大的時期，他們逃難進入耶京，曾

經大受耶肋米亞先知的表揚，謂他們是

忠守先人誡條的榜樣。至於充軍後他們

是否歸來，沒有確實的證據，雖然聖經

上記載有勒加布的兒子瑪耳基雅曾出力

修築耶京城門（厄下去 14 ），但這與他
們向來不過定居生活的習尚，似乎是矛

盾的。

1621 勒基雍

Rhegium 

地名，來自希臘文，位於意大利南

方海岸，即今日意國加拉布黎雅的勒基

約城，面對默息納海峽。保祿被解赴羅

馬時，乘船在息辣谷撒停留三天之後，

曾途經此地，而北上羅馬（宗28: 13 ）。

公元 1908 年，巨大的地震將這座古城

900 

十一輩

盡行破壞無餘。目前所見者，除了一段

建於公元前第五世紀的古希鵬牆，及一

些羅馬人建築的溫泉，室內鎮般地板之

外，皆是大災之後重建的新城。

1622 勒島布

Rehob Rohob 

地名，意謂「空地」或「街道」

(1) 亦名貝特勒屬布（撒下 10:6 ），位

於聖地最北方的赫爾孟山區，約

但河的發源地巴尼阿斯（ Banias) 

就在它的附近。梅瑟打發去偵探

聖地的十二個探子，曾來到此地

（戶口：22 ），後來被丹支派所佔

領（民 18:28 ）。它的人民曾受僱

於阿孟人，與達味作戰（撒下 10:
6) 

(2) 阿協爾支派的邊界城（蘇 I 9: 

28 ），其後被劃給肋末人（蘇 21:

31 ﹔編上6:60 ），關於它現今確實

的位置，學者們至今未能意見統

(3) 原是劃給阿協爾支派的城市（蘇

19:30 ），但始終未能自客納罕人

的手中奪回（民 l :31 ），其現今之

位置仍未能確定。

1623 勒法耳
Rephael, Raphael 

人名，意謂「天主醫治」，他是一

位聖殿的職員（編上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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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4 勒法因

Rephaim, Raphaim 
見 212 巨人。

1625 勒法因平原
Valley of Rephaim, 
Val/is Raphaim 

地名，意謂「巨人」’位於1菌大與

本雅明支派的交界處（蘇 15:8 ﹔ 18: 
16 ），是達味與培肋舍特人數次交戰的

戰場（撒下5：時，22; 23:13﹔編上 11: 15 ; 
14:9,11,13 ）。此處之土地甚為肥決（依
17:5 ）。此地區之得名，可能是來自古

代的傳說，相傳巨人們曾在此區居住之

故。雖然聖經上稱之為山谷，但事實上

是個盆地，故此思高本正確地將之譯

作「勒法因平原」。此平原在耶京之西
南，今名貝卡或巴卡（ Beka, Baka) 0 

1626 勒非T
Rephidim, Raphidim 

地名，其意不詳，是以民出離埃及

後的第十站，在這裡安營後，因缺少食

水，百姓抱怨梅瑟（出 17:1-7 ），梅瑟

以杖擊石出水，以民得以解渴，並在此

地區，戰敗阿瑪肋克人（出 17:8-16 ）。

至於勒非丁的現今地點，學者們大都同

意，它就是現在的勒法依得，因為它不

只名字與聖經上的勒法因甚為近似，而

且地形及其環境也很符合。蓋雖然在勒

法依得的近處，有一個水泉，但水量甚

小，只夠十餘人取用，無怪乎當大批的

以民抵達此地之後，發現沒有食水，或

水量不夠，因而滿口怨言。

1627 勒烏本

Reuben, Ruben 

人名，是按希伯來文音譯，拉丁文

讀作魯本，是古聖祖雅各伯由肋阿所生

的長子（創29:32 ），就字意講大約是．

「看，我生了一兒子」。由雅各伯去世

前對兒子們的祝福，可知勒烏本脾氣相

當暴燥（創35:22 ﹔ 49:3 ）。不過從他設

法營救他的幼弟若瑟的事上看來，他仍

不失為孝父友弟的一位好兒子，好兄長

（創 3 7: 21 ）。可是終因他所犯的亂倫

罪，即姦污他父親的妾彼耳哈，被父親

擬奪了他的長子名分（創49:4 ）。勒烏

本按創46:9的記載，生有四個兒子，即

哈諾客、帕路、赫茲龍和加爾米，之

後，他們曾隨著父親雅各伯全家逃荒下

到埃及。由他們的後裔形成了一大家

族，即勒烏本支派。在他們出離埃及後
曾作過兩次統計：據第一次統計，勒烏

本支派共有能作戰的壯丁四萬六千五百

人（戶 1:21 ）﹔據第二次統計，共有四

萬三千七百三十人（戶 26:5-7 ）。按戶
口所記：當以色列子民來到約但河束，

尚未渡河峙，勒烏本支派曾要求梅瑟，

許他們在河東住下，不必渡河。起初不

但沒有得到允諾，反受到梅瑟的申斥。

不過後來，在他們答允必先與其他支派

一起渡河作戰的條件下，梅瑟才應允將

河東地方賜給他們，作他們的產業（見

戶口 1 33 ）。關於勒烏本支派所分得的

土地，蘇13:15-23有較詳細的記載。總

之，即原屬阿摩黎人王息紅所有的整個

國土。這一地區在公元前 824 年，為大

馬士革王哈區耳所佔領，之後，於公元

前 730 年左右，又為亞述王提革拉特丕

肋色爾所佔有（參閱列下 10:33﹔編上5:

26 ）。當耶穌傳教時，該地都成了外教

人，按福音的記載，耶穌只到過革乃撒

勒湖東岸的革辣撤人的地方，在該處治

好了附魔的人（谷 5:1-14 ）。是以耶穌

未曾到過原屬勒烏本支派的地方。但按

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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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 7:5 的記載，勒烏本支派屬第二支

派，即在猶大支派之後，蒙天使在他們

額上蓋了印，其人數一如其他支派，共

12000 人。

1628 勒烏瑪

Reumah, Roma 

人名，為亞巴郎之弟納昌爾的妾，她

給納昂爾生有四子，即特巴黑、加罕、塔

哈士和瑪阿加（見創 22:20-24 ）。

1629 勒啥貝罕

Rehoboam, Roboam 

人名，意謂「（天主）擴展了百

姓」’是以民分南北國後的第一位南國

猶大的君王，繼父撤羅滿為主，其母名

叫納阿瑪’是阿孟人（列上 l 1 :43 ; 14: 

21,31﹔編上3: 10﹔編下9:31 ﹔ 12:13-16 ﹔

瑪 1:7) ，在位凡十七年（ 9日－912 ）。
在他繼位之始，國家便一分為二，這件

慘痛的事蹟，不能完全歸咎於他。蓋以

民在建立君主政體之前，已渡過了數百

年的各個支派各自為政的小集團生活，

沒有全國統一的政權。支派彼此之間的

聯繫，幾乎只限於宗教關係’而這種習

慣已久的生活傳統，是很難一時改變過

來的，就連建立豐功偉業的達味，以及

智慧過人的撒羅滿，也只不過是以軟硬

兼施的手段，勉強將整個民族聯合在一

起。但是撒羅滿的大興土木，暴徵苛

捐，又不顧及各支派的傳統地區觀念，

硬性地劃定了全國的區域，已造成了民

間一種非常不滿的情緒，這是南北勢將

分裂的基本原因，勒哈貝罕的登極執

政，只是分裂的導火線而已。

勒哈貝罕是一個缺少智謀的人，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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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聽諂言（列上 12:8﹔編下 10:8 ﹔ 13:

7 ），他登極之初，即逕赴北部的古代

宗教中心地舍根，在那裡召集了北部的

各支派，商討國家大計。此行之目的，

當然不外是為自我宣傳地，來作一番安

撫人心的工作，但結果適得其反。聚集
的北方百姓，一致要求他，將父王的苛

捐政策取消，但他卻以蠻橫無理的態

度，對待了百姓，於是百姓南北分裂的

趨勢，乃成了事實（列上 12:1,7,9 11 ; 
編下 10:1,911 ）。勒哈貝罕打發阿多蘭

去平息民憤，卻被百姓以石頭砸死（列

上 12:1 8，編下 10: 18：，此人亦名阿多尼
蘭，見列上4:6 ）。國王見大勢已去，乃

急忙上車，逃回了耶京，至此只剩下了

南方的猶大及本雅明支派仍忠信於他，

而北方的十個支派揀選了雅洛貝罕作自

己的國玉。南北對峙的局面於是開始，

互不相讓，實有大戰一觸即發之勢，幸

賴先知或謂「天主的人」舍瑪雅從中周

旋，才免於難（列上 12:21-24﹔編下 l 1: 

1-4 ），但邊界的信i突及南北人民間彼此

的仇恨，則無法消除（列上 14:30 ﹔ 15:

6﹔編下 12:15)

不久之後，埃及王史沙克，可能是

乘聖地多事之秋，也可能是由於他的友

人，北國君王雅洛貝罕的邀請（見列上

11 :40 ），大舉出兵侵入猶大。這次的突
襲，聖經上雖少有記載（列上 14: 25 

26 ），但按埃及文件的記載，規模卻是

相當巨大的，不只是整個聖地，就連培

肋舍特地及約但河東部地區，也受到了

他的侵害。可能就是在受到了這次的教

訓之後，勒哈貝罕開始在邊界上建築防

禦工事（編下 12:5-12 ），共建有北方的

堡壘一個，東方四個，東南方四個，南

方三個，東北方三個，由上述堡壘的所

在地，可以看出南國猶大的國土，已被

縮到很小。

在宗教方面來說，分裂後的最初幾

年，南圓的宗教熱誠是高漲的，蓋當時

一切忠於雅威宗教的司祭和肋未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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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繼逃來猶大，不祇為了避難，而且也

為了宗教之故（編下 l 1:13-17 ）。但分

裂之後的勒哈貝空，自己卻在一心從事

外務，準備保國禦敵的工作，而漸漸放

棄了其宗教上的責任，致使宗教上的純

潔，大大受到損失，許多邪神涅污的敬

禮，傳入猶大國內，是以他本人受到聖

經上嚴厲責斥（列上 14:22-24﹔編下 12:

14 ）。他死後被葬於達味城中，與列而且

同眠（列上 14:31 ），他的兒子阿彼雅繼

位為王（列下 14:31 ：，編下 12: 15 16 ）。

開
吋
你
仙
叫

桔
付
叫
∞

也
叫
叫
她
的

自
甜
的
几
間

勘
制
凡m
h

特
耐
圳

波
忱
的

自
甸
圳
的

勒
時
間
‘

nu qu no 

(1) 城名，是洪水滅世之後，諾厄的

兒子含的後代，在亞述建立的城

市（創 I 0: 11 ），亦名勒屬波特依

爾，大約距尼尼微城不遠，即在
現今伊拉克的摩穌耳城附近。

(2) 地名﹒是厄東君王沙烏耳的家鄉

（創36:37﹔編上 1 :48 ）。聖經上記

載，謂此地區靠近河流，雖然古

代的文件幾時簡單地提及「河

流」’大都是指幼發拉的大河而

言，但在此處，基於厄東的地理

環境，應是進入死海的一條河

流。歐色彼業已指出，此河應是

死海南部偏東的二十五公里處的

黎哈布河。

1631 勒昌波特依爾

Rehoboth-Ir, Rechoboth-lr 
見 1630 勒蜀波特。

1632 動物

Animals, Anima/ia 

1. 活物

聖經上以「活物」（ ensvivens ） 來表

示動物，梅瑟以簡單的方式，依牠們行

動的態度分為：

1.1 四足動物

一切地上有四隻足行走的動物，除

非其足如此短小’行走如爬行者，比如

蜥蜴、鱷魚等，則非屬四足動物。

1.2 飛禽

一切有翅膀之動物，連一切飛蟲在

內（見「飛烏」條）。

1.3 水族

一切在水中生活游泳的動物，連一

切鯨類在內（見「魚」條）

1.4 爬蟲

一切爬行的動物，連那些外表好似

爬行者在內，去日鼠額動物（見「爬蟲」

條）。動物有潔與不潔之分，見創 7:8;

8:20 ，其意義及分類詳見於肋 l 1: 1-31 

及申 14:3-20 ）。大致說來，除了基於衛
生的原則外，主要原因之一，是有些動

物與客納罕人及其他外教人所敬禮的地
下黑暗神祇有關連之故，而成為不潔，

以杜絕以民彷效師法。肋書以宗教的理

由，來禁止以民食不潔的動物，以區別

於非以民的外教人。

2. 不潔的動物

按梅瑟法律分四大類：

2.1 四且動物

一切有偶蹄而無趾的，及不反勢的

四足動物，都是不潔的。凡上述條件有

其一者，皆是不潔的，其肉不可食，其

屍不可動，更不可用作祭品，如駱駝、

兔子、豬等，其他見肋 l 1 :29-30 。

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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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飛禽

實際上，梅瑟將一切當時所認識的

不潔的鳥類，都列舉了出來，故其他一

切是潔鳥，但未標明牠們不潔的特徵。

一般學者類推其不潔之原因：是以搶掠

及以腐肉垃圾為生的飛禽（肋 l 1 : 13-

”，詳見「飛鳥」條），至於有翅之昆

蟲，除了那些後腿長過前腿，在地上能

跳的昆蟲外（飛車皇、蚱蜢等），其他一

切都是不潔的（肋 l 1 :20 25) 

2.3 水族

一切無緒無鱗，或具有其一者，不

論是在海水或淡水中生活的水中動物，

都是不潔的，如鯨魚、墨魚、鰻魚等

（肋 11:9-12)

2.4 爬蟲

一切在地上爬行，或好似爬行的，

因其四足短小，都被法律視為不潔動

物，如老鼠、蜥蜴等（肋 I 1:29-31 ）。

梅瑟將潔與不潔之法律，規定的十分嚴

格，諸凡人吃了不潔動物之肉，或觸動

其屍，則成為不潔的。動摸死屍後，應

沐浴洗濯衣服，且至日落被視為受站污

之人。若以器血動不潔動物之屍，而器

血又是屬陶器者，則應將之打破作廢。

其次，種子亦可受站污，惟水井水源不

受沾污（肋 l I :30-45) 

3 神話中的動物

所謂神話中的動物，是指那些由人

的幻想而捏造出來的動物，或是將古代

曾有過的動物加以渲染誇大，而產生出

來的四不像的鬼怪動物，在各古老文化

中，都有關於這類動物的記載。

在聖經的原文中一希伯來文

本無這類動物的存在，但在翻譯成希臘

文及拉丁文時，譯者將一些原文的普通

動物譯成神話動物，如鱷魅（依 3 4: 

14 ），大龍（默 12:3-17 ），魎魎等（依

13:21 ）。本來按希臘及拉丁通行本還有

其他為數不少的的鬼怪動物，但因思高

中文譯本，盡量保存了原文的色彩，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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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話動物已很少見，故只舉出上述數則

為例。

1633 唯一神論

Monotheism, Monotheismus 
兒 862 宗教。

1634 敵示

Revelation, Revelatio 

「歐示」或「默示」，或「天示」’

是謂天上神明或至上神一天主，以自

己的旨意和智慧指教世人，使世人明瞭

他的旨意和智慧。

天主自然可以顯現給某人，給以指

教﹔像這樣的指教，是所謂的個別敢

示。個別毆示，我們在此不加討論，在

本文內，我們只討論公開的歐示，即天

主為萬世萬代的全體人類，所傳授的做

刁言。

這項普遍或公開的歐示，又分為自

然的及超自然的眉立示：自然的散示，是

天主藉他所造的萬物把自己顯示給人，

使人認識他的存在和他的德能﹔超自然

的散示，是天主用一種超自然的神光燭

照世人的悟性，給他們做示一種事理﹔

或更好具體說，將自己內在生活的奧

理，和他救贖人類的計劃，以及實行這

計劃的辦法，敢示給人。

關於歐示，有如關於創造、救贖人

類等功業，發起者，決不是人，而常是

天主。再說，做示如創造和救贖的功業

一樣，是出於天主對人類的無限無窮的

愛﹔人只應該接受天主的敢示，對他以

愛還愛。

這種天主對世人的愛，使天主在人
犯罪後，不但不將人拋棄，反而再施仁

慧，顯現給他，與他立約，給他應許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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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和救世者．．．．．．甚至永生。

或從天主是人類的大慈父這一觀念

來看，或按歷史的進展去注意，天主歷

代怎樣顯示了自己的愛，就可看出天主

的眉立示，不外是天主的愛的表現。這種

按歷史進展而發展的散示，可分為：（ 1)

原始的敢示，（2）人犯罪後直到亞巴郎

的敢示，（3）從亞巴郎直到基督所有次

數繁多、方法不一的毆示。

1 毆示的術語

希伯來文表示歐示，平常使用以下

的動詞和名詞，動詞 galah 意謂露出、

揭露： iadah （致動式 Causative form ) ' 
意謂佈告、通知﹔ nagad （致動式），

意謂告訴、指示等。名詞 hazon 意謂異

象、神視﹔ hizion 意謂敢示（撒下 7:

17 ）、玄象、異象： dabhar 意謂話、

語言（詠 119 ﹔ 105 「你的語言是我步履

前的靈燈．．．．．．」’此處所謂的「語言」’

即指毆示的法律）﹔ shemuha 意謂報導

（依曰： 1 ); to rah 意謂法律（申 l : 10 

等）

希臘文聖經 尤其原文全部為希

臘文的新約，用以表示「敢示」概念的

字眼，是 apoka秒＇pto 和 faneroo 以及
由這兩個動詞轉變而來的名詞﹒前者意

謂揭開、暴露、顯示：後者意義與前者

相類似，表示顯示、顯現、顯露。

凡可以顯示天主的存在、德能、計

謀、意旨的事物，都可以用來作為毆示

的方法。因此，受造之物是敢示的方

法，因為藉著它們，人可以知道天主的

一向存在和他的全能﹔以民走過紅海，

天主在西乃山與以民訂立盟約，以色列

和猶大從軍或應戰，或出征等歷史事

跡，都是敢示的方法，因為由於這些行

動和事跡，人可以推知設想到天主的至

義，他的治世救世的計劃，以及他那神

奇莫測的上智。

從以上所述看來，我們可以得知有

自然敢示。這自然敢示是為所有的人準

備的，即由受造之物，人可以意識到有

造物主，全能支配萬有，人人應該恭敬

服從的上主、天主（羅 1:18-23 ）。除自

然敢示外，尚有對選民以色列的敢示，

這種敢示並不是出於宇宙的自然秩序，

而是出於天主特別干與人類歷史的行

為，這種行為與先知的神恩是相協的，

天主先動作，然後由他光照的先知，去

詳解他的行動的意義、宗旨和計劃。明

乎此，就可以了解選民所蒙受的敢示，

與先知的神恩是分不間的，因為這種歐

示所闡明的，是天主對人類歷史的參

與，和歷代先知對天主的許多行為所講

的深意。

天主對選民所作的敢示，即是所謂

的舊約歐示，這舊約歐示，具有一種很

特殊的特點：它不論多麼卓絕，一方

面，總顯得自己並不完備，但另一方

面，卻預許將來必會齊備無缺﹔換句話

說，舊約的敢示既準備，而又預兆新約

的完滿齊全的毆示（羅 3:20-31 ﹔弗 3 ﹔

希 1: 1-2) 
不論是舊約或新約的敢示，按它的

狹義來說，是人力所不能，而只是天主

自動透露的真理，因此，這種敢示自然

同是一種歷史事實，又是一種奧跡。現

在我們要問﹒這種敢示可以解釋嗎？怎

樣解釋？

敢示猶如預言的神恩，要求有兩個

彼此可以發生屬位格的關係的，具有位

格的「有」：一個具有位格的「有」

天主，揭露，說話，通知己意：另一個

具有位格的「有」 人，聽取，接

受，服從天主的旨意。當然，凡擁護一

元論、無神論、不可知論、存在論、相

對論等等學說的學者，是不能承認有

「敢示」的，更談不上能解釋敢示的性

質﹔但各派內在哲學，歷史觀學派

尤其是克洛齊（ Croce ）學派 的學

者，是承認有「敢示」的，但絕對不是

宗教比較史，更不是聖經學所謂的敢

示。按他們的主張，「敢示」不能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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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4 

理智，不能越過理智所及的範圍﹔如果

在歐示內，發現有似乎超過理智的成

分，這些成分或是出於一些特別富於宗

教經驗的人的感覺，或是出於偉大的宗

教家，如耶穌，瑣羅亞斯德，穆罕默

德，舊約的先知們等﹔總之，是缺乏各

種客觀的價值。按聖經的道理，那造成

萬有的天主，他照顧他所造的一切，尤

其是照他自己肖像所造的人頌。由於天

主是愛，他把自己做示給人，這不但沒

有什麼不可，反而更適合天主的無限愛

情，和世人所以存在的崇高目的一認

識天主。當然，天主這種公開的敢示，

不是出於熱心宗教家的感覺，不是與政

治和其他科學有關的一種名言，而只是

有關世人得救的指教，是救恩史的經緯

脈絡。

2 舊約與歐示的道理
舊約用以指明敢示的話，我們上面

已約略述及，這裡我們所要提出的，是

天主為顯示自己，或為把自己的意思和

計劃通知世人所用的方法，亦即毆示的
方法。戶 12:6-8記載，毆示最普通的方

法，是神視、夢境、謎語和神學家所謂

的「天主的自顯」。「天主的自顯」依
戶口：6心的解釋，是「我（天主）面對
面與他明明說話，不藉謎語，並讓他望

見上主的形像」。有時天主也自顯給選

民。這種舉動，在聖經內普通稱為「天

主，或上主的光榮」（出24: 15-18 ）。這

些歐示的方法中，最高貴的還是「天主

的話」’即天主或直接，如出 3:4-22 所

載，或間接藉先知的口，對人說話。先

知是天主的代言人，先知中，梅瑟最大

（戶口：6 8 ：，申 18:15-19 ﹔ 34:10 ）。天
主藉先知們的口所宣告的話，日後記錄

成書，即我們現今所有的經典﹔在這些

經典裡’我們可以看自出天主敢示的進

展和內容。關於進展，大抵說來，先知

們的著﹛乍較為古老，其次是智慧文學，

再其次是默示錄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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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畫

在舊約內，天主到底歐示了我們些
甚麼？首先應該指出的是，天主敢示的

目的，是屬於宗教性的，只意圖推進宗

教，引導世人信仰他，誠如聖奧斯定所

說：「天主對人說話，不是要教給他數

學、天文和其他科學，而是要給他指示

升天之路」。因此，聖經上的宇宙觀是

很樸實的，目的只在把萬有都是天主所

造成的這一事實，自II示給世人。天主除

了敢示自己是創造之主外，還敢示自己

是歷史的推動者，照顧一切，支配一

切，領導萬民，天主也把自己的計劃，

即拯救人類的奧理和拯救的辦法，通知

世人。這種唯一而廣汎的敢示，不是一

併同時恩賜的，而是循序逐次給世人敢

發的。聖保祿說得很清楚：「天主在古

時，曾多次並以多種方式，藉著先知對

我們的祖先說過話﹔但在這末期內，他

藉著白己的兒子對我們說了話」（希 1 ：卜

2 ）。的確，如果我們謹慎研究舊約的

敢示，我們不難發現它是惟一的，連綿

相接，而有進展性的。這種情形尤其在

默西亞及默西亞的工作兩端道理的歐示

上，可以看出來：幾時默西亞降臨了，

不但選民，而且全人類，都要見到天主

的救恩，「因為大地充滿了對上主的認

識，有如海洋滿溢海水」（依 11 :9﹔參見

依曰： 10 ）。再說，默西亞所要訂立的新

盟約，不是只限於與一個民族，而是與

全人類和為全人類而訂立的（見依 2: 1-

5; 54:1-3 ; 60: 1-16﹔則的－48﹔耶 31:

3 5-40 ）。舊約的先知也知道，也曾講
論梅瑟制定的禮儀制度是暫時的，直到

天主藉著他的默西亞「以真理以精神」

司︱︱示人朝拜天主，舉行敬禮為止。關於
這一點，耶肋米亞先知說得很清楚。他

說：「．．．．．．人不再提上主的約櫃，也不

再思念，不再追憶，不再關懷，不再製

造」（耶 3:15-17 ）。舊約的法律並不完

備，舊約的道理也不完備，或更好說，

儘管舊約這端救恩道理怎麼卓越一在

其他古文化的大民族中，沒有一個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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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這樣高妙的真理 究竟這舊約宗

教道理不是齊備的，它畢竟在期待那曾

敢示這崇高道理的天主再度施恩，來完

成他昔日的毆示。

3. 新約與歐示的道理
新約的敢示具有以下三個特點．

3.1 歐示只是藉著基督而賜與的，而

且幾乎是與基督分不閉的，

3.2 新約的敢示是完備的，再無增加

的餘地﹔固然藉著聖神的教導，

教會能逐漸更瞭解其中所含的奧

理（若 14:25-26 ），但決不能發

現，或獲得什麼新的散示﹔

3.3 新約的歐示顯然是普遍的，是至

公的，但這並不只限於教義，而

且也涉及真理、倫理和法令，散

示原是為教化今世，而準備來世

的（若 14:6 ）。以下特別介紹聖保

祿和聖若望對歐示所講的要義。

聖保祿，一般地說，把新約的敢示

與基督奧秘或天主的奧秘合併為一。按

聖保祿的神學，與其說基督是敢示者，

倒不如說基督是天父給天使和世人所敢

示的天主子，更為適合，「我蒙受7這

恩寵，得向外邦宣佈基督，那不可測量

的豐富福音，並光照一切人，使他們明

白，從永世以來即隱藏在創造萬有的天

主內的奧秘，為使天上的率領者和掌權

者，現在藉著教會，得知天主的各樣智

慧．．．．．」（弗 3 ：心 10 ）。為旅行在道的聖

教會，新約敢示是絕對的，是全備的，

然而，我們的希望既尚未成為事實，我

們所蒙受的毆示，也就可說尚在等待其

實現，即在等待來世的實現，永遠的實

現（羅 8: 18 23 ：，參見伯前 5: I IO ）。

除了這項超自然的歐示外，保祿也

承認有自然的敢示，即世人由受造之物

和良心的提示，所獲得的關於天主的智

識（羅 l 19-21 ; 2: 14 15) 

新約最後的作者，聖若望，關於敢

示所講的理義可略述如下：若望 也

許在這一點上，他超過了聖保祿一以

基督的教會為敵示的泉源，~敢示的絕

對的教會。這基督教會的中心就是耶

穌，藉著他的死，他是「世界的救主」

（若4:42 ）﹔他是唯一的，空前絕後的敢

示者，因為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

14:6 7 ）﹔他是「普照每人的真光」（若

1:9 ; 8: 12 ）﹔除了天主子，誰也不認識

天主父，只有他能夠，也只有他事實上

給世人顯示了天主父（若 1:18; 7:28-

29 ; 8: 19 ﹔ 17:6-8 ），為此，耶穌和他

所遣發的聖神自然給上天的事一一奧理

一－ 1＇乍證（若 3: 11 ）。再說，若望也承
認舊約毆示的高貴（若 4:22 ），可是，

他說明新約的敢示超過舊約的歐示﹒

「從他一耶穌一的滿盈中，我們都領

受了恩寵，而且是恩寵上加恩寵﹔因為

法律是藉梅瑟傳授的，恩寵和真理卻是

由耶穌基督而來的。從來沒有人見過天

主，只有那在父懷裡的獨生者，身為天

主的，他給我們詳述了i若l 15-18 ）。

為了能稍微明白這句話的深意，請

想一想．以民所崇奉的偉大先知梅瑟’
是給耶穌開路的，是他的前驅，與施洗

的若翰（若 5:45-47 ）所負的使命，完全

相同。

如果要問承受敵示的人，對敢示者

應有甚麼義務？保祿、若望和其他新約

的作者，都眾口一詞答說：承受敵示的

人應以純全的信德，如同亞巴郎、梅

瑟、撒慕爾一樣，去服從、接受天主的

敢示。

4. 毆示的範團
敢示的對象不只是那些超越人的理

解力的奧理，而且也包含人的理智原能

認識的一些真理，如天主的存在，人靈

的不死不滅，人應遵從道德的法律，這

些法律 自然法律，原己見於十誠。

天主所以也毆示了這些道理，是為叫人
格於他的權威，可以有恃無恐，確實知

道不誤﹔這樣就更容易銘刻在心，服膺

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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狹義地講，天主的毆示，是謂給人

揭示人的理智所不能認識的奧理，如天

主的內在生活一天主聖三，聖子降

生，聖教會與聖事等等奧理。這些奧

理，不錯，實在是超越人的智力，也超

過天使的智能（弗 3: 10 ）﹔但是，不但

不相反人的理智，反而十分適合人的理
智。

天主的歐示，按聖經的道理，畢竟

是有些可以使人比較容易，把它從其他

「凡俗的空談」（弟前 6:20 ）中，鑑別出

來的特點。這些特點是：

4.1 真正的歐示是超絕的，是自然的
力量所不能認識解釋的﹔

4.2 是不變吏的﹔

4.3 是公眾的，即是賜與萬世萬代所

有的人類的。

4.4 直到天主聖子降生，歐示是有進

展性的（希 I: 1-2 ）。耶穌降生以

後，歐示就宣告結束，因為天主

聖父藉著聖子 他的聖言一

已給世人敢示了一切，已給世人
說了所要說的一切：聖父與聖子
所遣發的聖神，在教會己蒙受的

敢示上，即所謂「信德的寄託」

上，再也不能增添什麼﹔聖神只

不過光照，提示聖教會，使她更

明瞭，更透徹解釋敢示，領導她

日甚一日，深入歐示的堂奧（若

14:26; 15:27 ; 16:7-15) 
4.5 真正的做示應有歷史的事實為依

據，不然的話，人無法知道，誰

曾承受了天主的歐示﹔何況人類

的大敵「撤嬋」’自己也常冒充

「光明的天使」（格後 11: 14 ），歐

示世人呢！如沒有確實的憑據，

來證明天主在某時某地，藉著某

人的口，教訓了世人，或更好

說，藉著某人的口，把自己的意

思或計謀顯示了給世人，人是無

法辨別毆示的真實性的。

對於舊約，我們明知耶穌自己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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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舊約、全部舊約，是自己的聖

父，即天主聖父所說的話。那麼

即使舊約的一些事實，因年代久

遠，現在無法提出充份的歷史證

據以資證明，但有耶穌 降生

為人的天主聖子 親自接受
了，承認了，而且指證了全部舊

約的歷史價值和歐示價值（路 24:

44 49 ），這已為我們足夠了，不
必再需要其他的憑據。

4.6 天主選派宣佈他的敢示的人，一
般說來，都是些有才德的人，連

在這一點上，也可說天主實在很

溫和地治理了我們（智 12: 18 ）。

從亞巴郎、梅瑟以來，直到最後

的一位先知，都是些有才德的

人。原因是，有大德的人，來擔

任宣講天父的旨意，人們比較容

易相信他是天主派遣來的，就如

天主派遣了依撒意亞和耶肋米亞

一樣。

研究聖經對歐示所講的道理，我們

必須認識清楚敢示的性質，不可把天主

的敢示和天主的照顧混而為一：前者是

天主的話，普遍公開揭露天主的旨意﹔

後者是天主的一種行為，可以按時代或

地區稍有變通，因為人們的教育程度，

和人們所處的風土人情，是各有所不同

的。然而天主的照顧儘管怎樣變通，目

的卻只有一個﹒使外邦人，即那些生活

在西乃盟約之外的異民，也「都得救，

認識真理」（弟前 2:4)

由於天主對世人有如慈父懷愛照顧

（智 l 1 :22-27 ﹔ 12:15-22 ），我們就不難

明白，﹛可以連在異民之中，天主也曾留

下了替自己作證的事蹟（宗 14: 17 ），在

萬民之中，也有他的子女（若 l 1 :52 ); 
不但此，而且也更瞭解，何以天主歷來

藉著各地的一些賢哲教訓外邦人，準備

他們接受基督的福音，絕對而永存的敢

示。這些賢哲，如佛陀、孔子、瑣羅亞

斯德、蘇格拉底、柏拉圖、味吉爾、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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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穆罕默德等，可不是敢示的工具，

而只是天主的照顧的工具﹔換句話說，

天主未曾利用他們作那唯一的，公開

的，永存的敢示的工具，卻只利用他們

去指引和教訓他們自己的民族，準備他

們的心靈，日後接受福音的光明。自

然，福音之光普照四方以後，他們的使

命也就完成了，正如聖保祿所說的：

「但如今你們認識了天主，更好說，為

天主所認識﹔那麼，你們怎又再回到那

無能無用的蒙學裡去，情願再作他們的

奴隸呢」（迦 4:9) ? 
正式的散示只有一個，它可分為三

時期：原始的歐示，選民的敢示及基督

的毆示。古代民族賢哲的道理，不論是

多麼高雅，美妙，不是散示，而是天主

上智賜予異民的恩惠。我們佩服，尊敬

他們，利用他們的德化來開導人心，接

受福音，但決不能將他們當作天主的代

言人。

見 457 先知、 1532 神視、 2157 預言。

1635 歐蒙師

Tutor, Paedagogus 
見 1704 教師，法學寸了。

1636 商業

Com me「ce Mercatura 

在希伯來文上來自「環走」、「遍

走」的動詞，是指販賣者及商人們的行

動而言。以民在歷史上，向來非經商的

能手，這由聖經及考古學可以證明。今

分三方面來說明：

1. 內地商業

當以民甫定居於許地時，因生產不

豐，唯一可以作為交換的貨物，只有農

作物及牲畜，後來才漸漸有了小型的手

工業。這種貨物交易的市場，大都在城

門口（列下 7: I ），是以貨易貨的交易，

並無經紀或中間人的存在（厄下 I 3 : 
15 ）。以錢幣來購買貨品的事，是後來

才有的（見「貨幣」條）。不動產的交

易，是很少見的，這是由於法律的保

障，及各支派盡力對外保存自己家產的

傳統所致。

2. 對外貿易
由聖地外銷的輸出品亦如內地貿

易，主要是以農產品為主，比如聖祖雅

各伯時代送往埃及的貨品，就只有一些

「本地的出產：香液、蜂蜜、樹膠、香

料、權子和杏仁」（創 43: 11 ）。撒羅滿

以兩萬「苛爾」麥子及20 「苛爾」純油，

來交換希蘭王的木材，作為建築聖殿之

用（列上 5:25 ）。其後，在公元前第八
世紀中葉，有油類輸往埃及的記載（歐

12:2 ）。至第六世紀，厄則克耳先知述
及提洛繁盛的貿易時，指出聖地的外銷

貨品有穀、蠟、蜜、油和香料（頁。 27:

17 ），至於羊毛、酒及乾果等的外銷，
可能受大馬士革競爭的影響，不佔重要

的位置（則 27: 18) 

輸入草地的泊來品，除了木材之

外，主要的是金屬及裝飾品﹒如金、

銀、象牙、乳香、玉石等（列上 I 0: 

2, 11,22﹔約 6:9 ）﹔但這些對外貿易之

權，幾乎完全操在君王手中，而非普通

一般市民所能染指的。實際說來，上述

的泊來品與人民生活的改良，並沒有直

接的價值，人民大都貧窮不堪，也無購

買力。但因巳力斯坦在地理上佔著重要

的位置，倒是有不少的貨物從這裡經

過，它是由埃及和阿拉伯至敘利亞及美

索不達米亞，甚至小亞細亞各地，運輸

貨物的必經之地（列上 10: 15) 

3 航海貿易
以民對於航海貿易可說向來無緣，

雖然撤羅滿及約沙法特曾經企圖打開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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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門戶，但也只都是曇花一現，未發

生什麼大的作用，便完全失敗了（列上

9:26 28 ﹔ 10:22 ﹔ 22:49-50 ）。究其原
因，不外是北白彼布羅斯南至迦薩的漫

長聖地海岸，向來都操在外人之手，被
排尼基和培肋舍特人所佔領，使以民與

海洋幾乎完全絕緣，因此，上述兩位以

民國玉的企圖，也只有利用紅海以厄茲

雍革貝爾為其港口。

充軍於巴比倫的以民，因己再無國

家土地，有不少的人曾從事經商，且有

不少成了當時的富商及銀行家，如著名

的慕辣秀（ Murashu ）家族就是。

聖經向來不禁止人以從商為業，但

卻強調這一行業，容易使人陷於騙人的

不義之行（見德 26:28 ﹔ 27:2 ﹔ 42:5 ）。

1637 國王

King, Rex 

君主政體在以民間的出現，較其他

民族是相當晚的，這是一切以民的歷史

文件所公認不諱的。遠在以民尚未有君

王之前（創 36:31 ），厄東人（創 36:31

39 ），阿摩黎人（戶21:21 ），阿孟人（民

11: 12 ），摩阿布人（戶 21:26 30 ）以及

阿蘭人，都早已有了自己的君主政體﹔

就連以民中的偉大著名的英雄豪傑，諸

如亞巴郎、依撒格、雅各伯、若瑟、梅

瑟、若蘇厄以及身為民族救星的民長

們，也都從未被稱為以民的君王。這種

無君王的狀態，曾激起民長紀作者的感

慨：「當時在以色列沒有君王，各人任

意行事」（民 17:6 ﹔ 18: 1 ; 19: 1 ; 21: 
25 ）。他們支派中惟一的聯繫，似乎只

是宗教上的，大家共同信仰惟一的真

神，共同趨赴同一的宗教中心聖地，舉

行祭禮大典﹔除此之外，則各個支派，

各自主主政，有自己的族長及首領，但無

統一的政權，只有在受到外勢欺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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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忍受的時候，才苦求天主，而天主只

給他們興起一位民長，使他登高而呼，

招集一個或數個支派的壯丁，起而拒

敵，但敵人敗退，國家太平之後，民長

英雄仍自作平民，向來未有過作國王的

企圖，惟有天主自己才是他們的君王

（民 8:22-23 ），雖然阿彼默肋客曾躍躍

欲試，願﹛乍君王，但亦終歸失敗（民

9) 

但是到了公元前十一世紀的中葉，

培肋舍特人猖事實作亂，野心勃勃地向外

侵略，以民居住的聖地首當其衝’結果

弄的民不聊生，苦不堪言﹔在無可奈何

之餘，全體百姓覺到實有君王領導的需

要，於是有撒烏耳首任君王的出現。關

於以民歷史上這段非常重大事蹟的記

載，聖經上有兩種不同的反應：即是君

主派（撒上 9:1-10,16 ﹔ l I ），及反君主
派（撒上 8﹔ 10:17-27 ﹔ 12 ）的不同記

述，並且各持己見（詳見「君主政體」

條）。撤烏耳登極為王，固然一方面打

破了歷史的傳統被傳為王（撒上 I 0: 1 ; 
11: 14-15 ），理論上他不再如過去的民
長似的，時過境遷再消失於民間，而是

有世襲權利的正式君王。但事實上，他

的被召，卻十分相似民長的興起，是基

於外來強敵的壓迫﹔再者，他沒有成為

一位理想的君王，相稱克盡國王的職

務，因而終被天主及百姓所遺棄（撒上

的：26﹔而： 1 ）。他的兒子也未能真正的

繼父為王，所以史家們多將撤烏耳視為
由民長時代，至君王時代的過渡時期的

中間人。
繼之而起的是達味。他一生步步登

高，由牧童（撒上 16:11 ）而受傅被預選

為王（撒上 16: 13 ）﹔他是彈琴的能手，

被召為國王的隨從（撒上 16:1822)

他殺掉了強人哥肋雅（撒上17:40 54), 

漸漸出露頭角，成了民族的救星，婦女

們的偶像（撒上 18:67 ）。為躲避撤鳥

耳國王的殺害，逃亡猶大山區，招兵買

馬，在這時期不只天主特別照顧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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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猶大的人民也都竭誠擁護他，給他傅

泊，正式擁他為王（撒上 18: 14﹔撒下2

3 ﹔ 5:2 ﹔ 6:21 ﹔ 7:8 ），終於在赫貝龍被
立為全體以民的君王（撒下去3 ）。於是

達味開始克盡他國王的職責，攻陷耶京

（撒下 5:6-8 ），戰勝培肋舍特人，使其

一臟不振（撒下8: 1 ），打敗阿孟人及敘

利亞人，遷移約櫃入京（撒下 6: 1 ），並
接受納堂先知的預言（撒下7 ），使他的

王權日益鞏固，國運日漸興隆，國土逐

漸擴充。

撤羅滿卻反其父王之作風，殺害異

己以保王位（列上 2:22 25,28-35,39-
46 ），訂立苛捐重稅（列上4:7 ），抽調

民夫（列上 5:27; 9 ：凹， l 1 :20 ），大興
土木工程，擴充軍備，劃分行政區域，

完全彷效其他東方民族國王的政策而

為。再加上他本人聰明過人，是以國勢

極一時之盛。可是他死後，才統一不久

的國家，便分為猶大及以色列二國（見

猶大、以色列）

其實在以民的心目中，他們的真正

國王是天主自己，天主被稱為國王（戶

曰：21 ﹔申 33:5 ：，列上 22: 19﹔依 6:5) , 
以及「上主為王」的呼號，在聖經上是

屢見不鮮的。就算是後來以民選出了自

己的國王，而這位國王也只不過是天主

的代表而己，是「坐在上主王國的寶座

上，治理以色列」人（編上 28:5﹔編下

13:8 ），是天主自己揀選，並建立自己

百姓的國王，天主是願「找一位隨自己

心意的人」作君王（撒上 13: 14 ）。但是

一位真正「隨主心意」的理想完人，卻

是很難找到的。是以在以民君政時期的

數百年中，關於君王的觀念，漸漸有所

改變，格外在先知時代及充軍之後，默

西亞君王，救星君王的觀念日強，他是

達味的後代（加上 2:57 ），並暗示他就

是天主的兒子。
在新約上直接稱天主為君王的地方

較少（瑪 5:35﹔弟前 1: 17 ），但在比喻

中，卻間接提到上主為君王（瑪 18·刃，

22:2,7,11,13 ）。默西亞一耶穌基督

卻不少次被稱為猶太人的君王（瑪

2:2：，谷的： 9,12，時，26﹔若 18:39; 19: 

3，凹，21 ）。他自己在比拉多面前，也承

認自己是君王（谷 15:2 等），但他卻也

馬上糾正當時人們的錯誤思想，謂他的

圖不是現世的物質國家，而是神性的王

國，這也就無怪乎宗徒們宣講時，特別

強調耶穌是默西亞的道理，而沒有太重

視他是君王的觀念（宗 17:7﹔格前 15:

24) 

在新約上，也有一些其他的人物被稱

為國玉，比如大黑落德（瑪2:1,3,5；路 1:

5 ），阿格黎帕（宗25:13,25; 26:2,19,27)' 

納巴泰人王阿勒達（格後 11 :32 ），黑落德

安提帕（瑪 14:6,9﹔谷6:14，泣，詣，27 ），但

是上述幾位國王的政權，與以民傳統觀念

的君主政權是無關的。

見 647 君主政體。

1638 國歷新年

New Year Novus Annus 

是每年的大慶節之一，米市納有專

文論及這個節日。慶日始自七月（提市

黎月）的第一日，在這一天吹羊角號為

號，作為全民向天主的哀禱，及求天主

憶及亞巴郎祭獻的象徵。同時大唱聖

詠、聖歌，共慶祝兩天，第三天開始為

期十天的補贖或反省節，最後以贖罪大

禮為結束。

1639 培達雅

Pedaiah Phadaia 

意謂「上主贖回了」’是聖經上七

人的名字：
(I) 魯瑪人，他的女兒則步達是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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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王約雅金的母親（列下 23:

36) 

(2) 是達味的後代，按編上去時， 19是

沙耳提耳的兒子，則魯巴貝耳的

父親，但聖經其他部份，如厄上

3:2,8 ﹔ 5:2﹔厄下 12: 1 ﹔蓋 1:

1,12,14 ﹔ 2:2,23﹔瑪 1: 12﹔路 3:

27 ，則謂則魯巴貝耳是沙耳提耳

的兒子。

(3) 是達味時代的人，他的兒子約厄
耳當時是半個默納協支派的首

長，此處所說的半個支派，大概
是指約但河西邊者而言（編上 27:

20) 

(4) 是充軍後乃赫米雅時代的人物，
曾經幫助修建耶京城牆，其父名

叫帕洛士（厄下 3:25)

(5) 充軍歸來後，乃赫米雅在耶京水
們前的廣場上，宣讀法律書的時

候，侍立在他左邊的一位民眾代

表（厄下 8:4)

(6) 本雅明支派人，是科拉雅的兒

子，約厄得的父親，其家族充軍

歸來後居於耶京（厄下 l 1 :7) 

(7) 是乃赫米雅時代的一位肋末人，
曾被委托管理倉庫（厄下 I 3 

13) 

1640 培卡黑

Pekah, Phacee 

人名，意思是「（上主）睜開了眼

睛」’是北國以色列的第十八位國王

(737-732 ），勒瑪里雅的兒子（列下的：

27,30﹔依 7:4,5,8 ﹔ 8:6 ）。可能是基肋

阿得地方人，他原是培卡希雅國王的軍

官，竟叛變殺害了國王而自稱為王（列

下 l 5:27-31 ）。聖經記載他為王凡二十

年（列下 l 5:27 ），實為筆誤，蓋他在位
僅六年即為人所殺。當時北國受亞述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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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統治，每年應繳納重稅，民怨沸

騰。培卡黑乃乘機大膽地宣佈脫離亞

述，而與阿蘭王勒斤結為聯盟，採取了

敵對亞述的態度，強行拉攏南圓猶大，

加入這一危險的聯盟。猶大王阿哈次不

為所惑，是以有敘利亞 厄弗辣因戰

爭的爆發（依7:2-6 ）。阿哈次一方面在

被圍困的耶京，修建防禦工事，另一方

面，派人去向亞述王提革拉特丕肋色爾

求救，就在這個機會上，依撤意亞先知

預言了厄瑪奴耳的誕生，及北國即將遭

遇的滅亡（依 7:1-16 ）。亞述王果然出

兵解圍，並佔據了北國的大部份領土，

將其較有地位的百姓，俘擴充軍（列下

16:5 9﹔依 7:1-16 ）。此時北國由屬舍

亞所領導的叛黨脈起，將培卡黑殺死，

自立為王（列下 15:30,31 ），其實此刻

北圓大勢已去，距亡國的厄運已不遠

了。

1641 培科得（人）
Pekod, Peqod 

民族名，意謂「懲罰」。他們是巴

比倫及加色丁的聯盟民族，按照厄則克

耳的神諭，這些民族將聯合起來攻打耶

京（則23 :23 ）。他們原是屬於阿蘭種的

一個強大民族，居於加色丁之南，底格

里斯河之束，他們的地區，在古模形文

上，被稱為普谷杜（ Puqudu ）。

1642 培肋格

Peleg, Phaleg 

人名，關於其意義，講法不一，但

大都仍是根據聖經上的解釋，以之含有

「分裂」之意（創 10:25 ）。至於世界分
裂的原因及方式，有些學者則謂，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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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興建水利工程，

而將士地劃分之故，因此，這個名字的

意思應與「 7.J<渠」、「小河」同。而培

肋格後代所居住的地區，當然也就是上

面所說的美索不達米亞地區。他是厄貝

爾的兒子，約刻堂的兄弟，同屬閃的的

後代及阿帕革沙得家族（創 10:25 ﹔ I I: 

16-19﹔編上 l : 19,25) 

1643 培肋提

Pelethites Phelethi 

學者們大都以為培肋提人，是屬於

培肋舍特種族，或至少是一種史家所稱

的「海邊民族」。他們的壯丁曾充當達

味及撒羅滿時代的僱傭軍，以及國王的

衛隊。他們同革勒提軍人的帶隊首領是

只納雅（撒下 8:16,18 ﹔ 20:23：，編上 18:
17 ）。悍勇善戰，頗富忠誠之感，故甚

得達昧的信任。當阿貝沙龍叛變時，陪

同達味逃難的軍人，就是這批培肋提人

（撒下 l 5: 18 ），平息舍巴變亂的也是他

們（撒下 20:7 ）。警於達咪的心意，他
們更有力地幫助了撒羅滿榮登國王的寶

座（列上 l ：兒， 44)

見 1406 革韌J提人。

1644 培特勒

Petra 
見 735 貝特辣。

1645 培奴耳﹝培尼耳﹞

是地名，也是人名，與培尼耳

( Penicl ）同，意思是「天主的容貌」。

1643 - 1647 

1. 地名

是雅各伯與天神搏門的地方（創 32:25

33 ）。至少在民長時代，已有居民在此

生存（民8:8,9,17 ），後來雅洛貝罕當重

新修建此地，並設置防禦工事（列上 12:

25 ）。至於它的確實地點，學者們仍在

爭論不休，有人謂應在雅波克河之北，

但亦有人說在南方，有人說應在約但河

盆地，但也有人說，應在山地高原地區

等等，意見繁雜，不克細述。

2. 人名
2.1 猶太支派人，是胡爾的後代，生

子革多爾（註：革多爾亦是猶大

支派的一個村莊，故此所謂「革

多爾的父親培奴耳」’亦可能是

指培奴耳是革多爾村莊的創始人

而言，見編上 4:4)

2.2 本雅明支派人，是沙沙克十一個

兒子中最小的一位，同全家族住

在耶京（編上 8:25-28)

1646 培殼爾

Pe or 
見 247 巴耳培敷爾。

1647 培爾革

Perga, Perge 

城名，位於阿塔里雅（今名阿達里

雅 Adalia ）港東北約十二哩處，是旁非

里雅的省會，又是交通重鎮。聖保祿在

第一次遠行傳教時，曾兩次途經此地

（宗 13: 13 ﹔ 14:24 ）。它的建城日期不能

確定，但由考古學者們在此考究的結

果，證明它在羅馬帝國時代，已是一座

具有重要價值的城市，城有圍牆﹛乍保

護，並有兩條橫貫全城的寬大街道。出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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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古蹟中，有浴室、摔角場、戲院、

劇場及運動場，羅馬帝國式的建築物，

阿爾式米女神的大廟。此外尚有四座基

督教的大小聖堂，大約皆是公元四世紀

的建築物。初時，並有主教定居於此，

後來才遷往阿塔里雅。

1648 培爾曼

Perses, Perseus 

人名，是馬其頓的最後一位國王

（公元前 179 167 ）。聖經在論及羅馬人

的威望時，提到了他的名字（加上 8:

5 ）。他原是前任國王斐理伯五世的私

生子，父王與羅馬人作戰而死，他乃繼

位稱玉，並繼艾志向希臘擴展，以同羅

馬人抗衡。初時，戰果顧令人滿意，直

至羅馬大將保祿（ Lucius Emilius Paulus) 
在丕得納（ Pydna ）將他完全戰敗（ 166) , 

逃亡至撤摩辣刻。在該處被捕，據往意

國，坐監兩年之後，便死去了，馬其頓

則變成了羅馬帝國的一個行省。

1649 培爾息

Pe「S is 

人名，意思可能是謂「波斯女

人」
是羅馬初期教會的一位女教友，大

概是一位熱心慷慨大方的婦女，曾經為
傳佈福音的事業，作出不少的貢獻。保

祿在他致羅馬人書上，特別問候了她：

「請問候可愛的培爾息’她在主內受了

許多勞苦」（羅 16: 12 ）。關於她其他生

平的事蹟，我們則一無所知。

914 

1650 培勒雅

Pera ea 

地區名，雖未直接地被聖經提及，

但間接地卻屢見於新約，蓋此名之來源

即出自「約但河那邊、東邊，或對岸」

的縮寫（瑪 4: 15,25 ; 19: 1 ，谷 3:7 8 ; 
10:2﹔若 l :28 ﹔ 3:26 ﹔ 10:40 ）。它的邊
界西有約但河及死海的東北部份，南有

瑪革洛堡壘，東有赫市朋、非拉德非雅

及革辣撒等城市，北有培拉城，它的首

都名加達辣。

這一帶地區的居民，原非為猶太

人，在瑪加伯時代之前，有基肋阿得、

阿孟及摩阿布等人雜居此地，直至阿斯

摩乃王朝的亞歷山大雅乃烏斯王時代

（公元前 103-76 ），才將這一地區完全

克服，使之猶太化。羅馬帝國時代，被

劃入大黑落德的版圈。公元前四年大黑
落德死後，與加里肋亞合併而成為黑落

德安提帕的分封侯區。此後在這一區，

曾經建築了幾個羅馬化的城市，如猶里

雅及里威雅（ Livia ）等。當猶太戰爭爆

發，耶京被人破壞之際，此地的居民，

曾勇敢地支持受壓迫的及同一宗教的猶

太人，反抗羅馬強權，但猶太人終竟一

臟不振。其後羅馬皇帝尼祿，將這一地

區贈送給黑落德阿格黎帕二世，直至阿

格黎帕二世死後（公元 100 年），才終

將培勒雅地區劃歸羅馬的敘利亞行省。

見 236 巴力斯坦。

1651 培勒茲

Perez Phares 

人名，意謂「鑽穿」或「撕裂」

是猶大同他的兒媳塔瑪爾所生的兒子，

私生子（創 38 章）。他的後代分成兩個

家族，即赫茲龍家族及哈慕耳家族（戶

26:20-21 ）。由赫茲龍家族來看，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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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是達味的祖父（盧4: 18 22 ），這種說

法，亦同樣見於新約基督的族譜（瑪 I:

3﹔路 3:33)
見 1294 耶穌基督的族譜。

1652 培黎齊

Perizzites, Pherezaeus 

民族名，意謂「田野間的居民」

或謂「無圍牆村莊的居民」，他們是在

以民之前，居於客納罕地的數個民族之

一（創 15:20﹔出 3:8, 17 ﹔ 23:23﹔申 7

I; 20: 17：，蘇 3: 10; 9: I ﹔列上 9:20﹔編

下 8:7﹔厄上 9: I ﹔厄下 9:8 等）。蘇 17:
15記載他們居住在厄弗辣因山區，並且

在撒羅滿時代，曾經被迫充作以民的苦

役（列上 9:20﹔編下 8:7 ）。至於他們是

否是屬於閃族，學者們仍未能作出確切

的結論。他們居住的地方，大約是在約

但河東邊，亦即是在厄弗辣因及默納協

半個支派的東部。

見 l 191 客納竿。

1653 培托爾

Pethor Phethor 

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一座城市，位

於幼發拉的河邊（戶口：5﹔申 23:5)

在撒雇爾河的入口處，加革米士之南約

二十公里，是自亞述北方通往耶辣頗里

及阿肋頗的必經之地。古代文件記載，

它於公元前 856 年被亞述王沙耳瑪乃色
三世，由赫特人手中所奪取及佔領，它

是巴郎術士的原籍城市，故此在戶口－

24 數次提及此城。

見 214 巴郎。

1652 1655 

1654 培卡希雅

Pekahiah, Phaceia 

人名，意謂「上主睜開了眼睛」

是北國以色列的第十七位國王，在位僅

三年 (738-737 ），是默納恆國王的兒子

及繼位人。聖經上對他的批評頗為嚴

厲。雖未提到他的政治作為，但可意想

得到，是他在短短的兩年中，仍舊按照

他父親的作風，向亞述俯首稱臣納貢，

是以與亞述能相安無事。卻因此激起了

百姓的強烈不滿，終被其手下軍官培卡

黑所組織的叛黨，串通宮內人員，在撒

瑪黎雅王宮的堡壘內所殺，而培卡黑登

極為王（列下 15:23-26)

1655 培肋舍特

Philistine, Philisthaeus 

民族名，他們是居於聖地海邊的一

個非屬閃族的民族。但是他們並非是一

個純粹的民族，而是由數種較小的海邊

民族或部落所組成，籠統的被稱為培肋

舍特人，比如遠味時代的僱傭軍，革勒

提人及培肋提人（撒下 8: 16, 18 ; 20:23 ; 
編上18:17 ），就都是屬於培肋舍特種族

的人。他們曾經企圖入侵埃及，但被辣

默色斯三世拒之於外未能得逞，只好退

居於巴力斯坦的沿海地區﹔巴力斯坦之

名的由來，便是得自這個民族名。

但是，在他們聯合向外侵略發展之

前的原來居地，是加非托爾海島，亞 9:

7﹔耶47:4：，及一些埃及文件，都證實這

種說法的正確。按大多數學者的意見，

加非托爾島就是現今的克里特島，不過

目前因著考古學的進展，有少數學者則

強調它應是現今的塞浦路斯島。

他們在聖地所居住的地方，在聖經
上沒有特別的名字，只謂「培肋舍特

地」，或「培肋舍特人的地方」（見加上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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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撒上 27:7 ）。這個地區包括，北

起加爾默耳山，南至迦薩地區，是一片

肥法的平原土地。出產豐富，海陸交通

便利，主要的城市有五座：由南而北迦

薩，阿市多得，阿市刻隆，加特及厄刻

龍，學者們慣稱「五城」（見蘇 13:3﹔撒

上 6: 16, 17 ：，耶 25:20﹔亞 1 :6-8﹔索 2:4-

7﹔匣 9:5-7)

他們所崇拜的神祇是，達貢及巳耳

則步布（撒上 5:2 5﹔加上 10:84; 11 :4; 

列下1:2,3,6,16 ），後者本是客納罕地的

古代神明，而被這批入侵者亦加以崇

敬。他們雖被視為憬悍善戰的英勇民

族，但卻因為是未受過割損的人民，時

被輕視譏笑（民 15: 18﹔撒上31 :4 ）。在

厄本厄則爾一戰將以民打敗，非只將其

當時的宗教中心史羅破壞，更將約櫃奪

去（撒上 4:1,2,10,11 ），但在其達貢神

受到約櫃的悔辱，及人民受到災害之

後，只好將約櫃原封退還（撒上5﹔ 6 ）。

為了向以民爭佔巳力斯坦地盤，兩

個民族變成世仇，再加上他們英勇善

戰，及依仗以民所沒有的金屬武器（撒

上 11: 19 22 ），曾經自公元前第十一世

紀的中葉起，極力欺壓踩摘以民，佔據

了西部的大部分地區。直至撒慕爾

( 1050 ）及撒烏耳（ 1020 ）時代，才將他

們虎視耽耽的兇氣，漸為緩和。但是基

耳波亞山上一戰，以民大敗，撒烏耳殉

職之後（撒上 30: 1-8 ），他們更變本加
厲向外發展，將以民的大部分領土佔

領。至達味正式為王之後（ 990 ），才將

他們全部驅逐出境。自此培肋舍特除了

在商業上仍有所表現外，變成了平平無
聞的民族，受著其他強權（亞述、埃

及）的左右及擺佈﹔對以民的再度侵

擾，也只是偶而有之的罕事（見列下 18:

8 ）。終究與後期的猶太人歸於同一命

運，變成羅馬帝國的屬民。

在文化方面，我們知道培肋舍特人

的語言與閃族的語言是迴然不同的，這

種情形仍見於乃赫米雅時代（厄下 13:

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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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至於所用的文字卻無法考察。考

古學告訴我們，自十二世紀起，在培肋

舍特的地區，格外在「五城」地區，發

現一種新式的，由外區傳入的陶器，稱

之為培肋舍特陶器﹔後來的學者，更證

明這種陶器，是由西方經過塞浦路斯島

而進入聖地的。這種陶器的特點，在於

上面純黑或純紅色的幾何圖案花紋，或

梳弄羽毛的天艙，盛裝液體的陶器，且

置有過濾器，過濾液體中的不潔之物。

他們特別喜歡飲酒，可能這種有過濾器

安裝的陶器，就是為盛酒用的。

見加非托爾、 321 克里特、 1643 培肋援、

2038 塞浦路斯。

1656 培路息翁

Sin, Pelusium 
見 2052 新。

1657 培爾加摩

城名，其原意不詳，是米息雅的一

座古城，在斯米納之北， ~g愛琴海約十

五英里，城建於高出平地三百公尺的山

丘上，地勢險耍，交通便利，周圍土地

肥訣，故此曾為希臘文化世界的重要城

鎮之一。公元前 133 年其國王阿塔路三

世（ Attalus III ）自動向羅馬帝國稱臣降
服，而建立了以培爾加摩為首都的羅馬

帝國的亞細亞行省，並有羅馬總督駐守

此地。自此大受羅馬文化的薰染，大興
土木工程，廟宇林立，戲院、劇場、跑

馬場、運動場、市場，無不應有盡有，

更有規模巨大的圖書館，堪稱為其歷史

上的黃金時代。至公元後第一世紀間，

由於商業途徑的改道，厄弗所及格林多

城後來居上，但培爾加摩仍是法定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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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所在之地。

若望的默示錄上的七個教會之中，

就有培爾加摩教會（默 2: 12 ）。誰是這

個教會的創始人，不得而知。有些人以

為是聖保祿，蓋保般在這一區，的確曾

大展宏圖，任勞任怨地作過不少傳教的

主要工作。按若望致此教會書信的語

調，我們可以推知當時在培爾加摩的教

會中，有些放蕩不羈的派別存在著，比

如尼苛勞黨人（默 2: 15 ）。他們以為可

以隨便吃祭肉，行淫樂（宗 15:29﹔格前

10:14-30 ）。默書的作者又謂：「在那

裡（培爾加摩）有撒彈的寶座」（默 2:

13 ）。此語固頗為費解，但大多數的學

者，以為作者是指存在此城中的數目相

當可觀的邪神廟宇而言。按古代的傳

說，若望第三書信的收信人加約，曾任

培爾加摩城的主教。目前此城屬於土耳

其，今名貝爾加瑪。自 1878 年始直至

目前，德國的考古學者，斷斷續續的在

此城挖掘考察，對古培爾加摩的認識，

作了不少的貢獻，證實了不少古老文件

上關於此城的記載。

1658 培勒茲烏E

Perez-uzzah, Percussio Ozae 

地名，意思是「烏臣的殲滅」。此

地名的來源，是基於聖經上的一段歷

史：當達味將天主的約櫃，由猶大巴阿

拉運往放貝得厄東的家中時，有阿彼納

達布的兩個兒子，烏區及阿希約，跟在

約櫃後邊。行至納貢禾場時，因為牛幾

乎使約櫃傾倒，烏區乃伸手相扶，犯了
冒失觸動約櫃的罪，招致上主的義怒，

而當場被擊斃。他死的那個地方，便被

叫作培勒茲烏臣，但考古學者，至今無

法證實，此地點究在何處（見撒下 6:8 ﹔

編上 13: 11 ) 

1659 基石

Corner-stone, Lapis Angu/aris 
見 720 角石。

1660 基督

Christ, Christus 

基督之名來自希臘文，意謂「受傅

者」﹔而希臘文的基督又是希伯來文

「默西亞」的意譯。過去，在中國天主

教方面，曾有過不同的譯法：基利斯

督，基多，但現在大都已統一用「基

督」一詞，思高譯本一概沿用基督。耶

穌的門徒明認耶穌是舊約所預許的「默

西亞」（瑪 16：時，若20:31 ），所以多次

在耶穌的名字上加上基督（受傳者，

「默西亞」’瑪 I: 16 ; 27: 17﹔谷 l :I ﹔若

I :27﹔宗 2:28 ﹔ 5 ：妞， 9:34 等）。後來
在希臘文化的世界中，耶穌基督一名竟

成了通用的名字，或者基督成了耶穌的

代名詞（宗 l I :26 ），這格外見於聖保祿

的書信中（羅 6:4,8,9 ﹔ 8: 17 ﹔ 9:3﹔格前

1: 12, 13 ﹔ 17:23 ）。

見 1293 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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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之意義，按希臘文，即是指

基督的擁護者及跟隨者。此名只三次見

於新約（宗 11:26 ﹔ 26:28﹔伯前4: 16 ）。

歷史上第一次稱耶穌的門徒為基督徒，

是在安提約基雅城，時在公元 43 年前

後，這名字之賜與是來自教外人，而不

是由那些居於安提約基雅的猶太人，因

為他們不相信耶穌是救世主，而鄙視稱

之為納區肋派（宗24:5 ）。至第二世紀，

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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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名己廣傳於各方，初期的基督徒，卻

彼此自稱為「受揀者、徒弟、弟兄、聖

者、信者」（宗9: 13,25-41 ; 26: 10等）。

1662 基督的奧體﹝奧體l

Mystical Body of Chn鈍，
Corpus Ch討sti Mysticum 

1. 定義
所謂「基督的奧體」’是說基督信

徒與主如此密切結合，其親密，性不僅有

如人身肢體與頭密切相連，甚至在基督

徒（肢體）與基督（頭）中間，還具有

一種「同一性」。這一「同一性」不是

物質的，也不祇是道義上或精神上的，

而是一種神秘且具真實性的，藉此把教

會最深的意義和使命表達出來。基督的

教會，在聖經上有許多名稱：如羊群、

蒙愛的城、天主的聖民、天主的國、天

主的家庭、天主的聖殿等。此類名詞大

致說來，祇在表示教會的社會性的構造

和特點，但「基督的奧體」一詞，和「基

督的圓滿」一名（弗 I :23 ），卻將教會

的本性奧義和使命真實的表露無遣。如

果顧意用聖經上的一句話，來表示這個

奧義，那麼聖保祿 這位基督奧體道

理的偉大宣講者，常用的名句「在基督

耶穌內」或「在主內」’也許最為適合。

這兩個語詞，道出了保祿教會學的重

點：基督與基督信徒是密切結合的：這

種結合不是古代以民及其領袖梅瑟之間

所有的聯繫’也不是其他賢哲，與其鬥

弟之間其有的關連。基弩徒與救主基督

的結合，不僅表示鬥生接受了基督的教

誨，在生活中努力隨從基督的芳表，而

且是因為信徒，領受了天父和聖子的聖

神，藉著聖神，分享基督的生活、苦

難、死亡、復活及永遠的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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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輩

2，來源
基督奧體雖然是聖保祿最喜愛講論

的一端道理，但不是他所發明的，而是

主耶穌自己做示的。舊約經書所著重的

「集體主義」’雖可準備人的思想，以
稍微瞭解這端奧理，但這項奧理仍是奧

理，假使沒有基督的特別歐示，誰也無

法瞭解（見弗 3:1-9 ﹔ 2: 15 等），異教人

更無法明白﹔就是主耶穌也是逐漸散示

了這端奧理．首先他叫門徒體認他，時

常與他們在一起：「我實在告訴你們：

若你們中二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無論

為甚麼事祈禱，我在天之父，必要給你

們成就，因為那裡有兩個或三個人，因

我的名字聚在一起，我就在他們中間」

（瑪 18:19,20 ）。其次，耶穌把自己與他

的門徒同化．誰行善施惠於貧苦的人，

就是施惠於他自己﹔誰對近人的災難不

顧不間，就是對耶穌不聞不問（瑪 25:

31-45 ）。最後，在晚餐的訓言中，尤

其是在葡萄樹的比喻內，耶穌宣講了

「奧體」的道理：「我是真葡萄樹．．．．．．我

是葡萄樹，你們是枝條﹔那住在我內，

我也住在他內的，他就結許多的果

實．．．．．」（若 15:1-11 ）。耶穌雖然未明

明用過「身體」的比喻，如同保祿日後

所用的，但他所講論的，卻是同一的道

理。初期的教會就是生活在吾主的這些

訓言裡。當掃祿迫害基督徒，行至大馬

士革附近，耶穌顯現給他，對他說﹒

「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穌」時（宗9:5) ' 
保祿便明白耶穌雖然過去曾悽慘地死

去，卻仍是活著，活在基督徒身上，並

且與受迫害的信徒屬於一體。聖奧斯定

因此解說：「肢體雖然在世上受難，頭

卻在天上呼喊」。日後保祿所講的「基

督妙身」道理，實孕育於此。

3. 意義
為稍微解釋基督奧體的深義，最適

合的方法，似乎是隨著聖保祿的心神的

經驗，以所經過的這種超性的體驗一



畫
+ 

1662 

無論在自己心靈裡，或在其他信友的心

裡 去體會他所宣講的教義。我們特

意地說：「保祿和基督徒的體驗」’因

為我們確信那種「原人的神話

( Urmensch ） 與基督奧體的意義，絲毫

無涉。按保祿的教訓，原祖亞當實包含

因罪惡墮落的全人類，而新亞當或亞當

第二 基督，相反地，包括了所有獲

得救恩而聖化了的全人類。也就是說，

這蒙受救恩和聖化了的人類，全包含在

新亞當 基督內（格前的：22-28, 45-

47﹔羅5:15-21 ）。保祿這端道理，足夠

作為基督奧體道理的基礎和來源，往伊

朗的古宗教或諾斯士教義裡去找「原人

的神話」’似乎是多餘的。
按聖保祿的體驗和教訓，人是由著

信仰和洗禮納入基督奧體的（羅耿于 I i ; 

格後 3: 18﹔哥 3:9﹔弗 4:22-24 ），藉著
洗禮 信德的聖事一領洗者脫去

「舊人」’「在心思念慮上，改換一新，
穿上新人。這新人是按照天主肖像創造

的，具有天主的正義和聖潔」﹔這「新

人」是天父的義子，基督妙身的肢體，

見迦 4:5﹔羅 5:5﹔等。領洗的人所以稱

為「新人」’是因為他是「重生的」，

或「由上而生的」（若 3:7 ：，鐸 3:5 ）。人

一出生，需要食糧，來養活性命，同樣

重生的天父的義子，為能生活在基督

內，而光榮天主（羅 6: II ），也需要超

性之糧，一種適合於他的超性生命之

糧，這種食糧就是主耶穌的聖體，因著

聖體聖事，奧體才能發育、成長、強壯

（若 6:22-45 ）。保祿又寫說：「因為餅

是一個，我們雖多，祇是一個身體，因

為我們眾人都共享這個餅」（格前 10:

16, 17 ）。聖保祿在這非常重要的兩節，
申明教會是基督的奧體。眾信友在這奧

體內得以連合，尤其憑藉聖體聖事，而

與基督結合。格前12:27 ：「你們便是基

督的身體，各自都是肢體」’就是說：

全教會形成一個基督的奧體，每位信友

是這身體上的一個肢體，或一部分。羅

12:5 ：「同樣我們眾人在基督內，也都

是一個身體，彼此之間，每個都是肢

體」’這句話也說明同樣的道理：信友

生活在基督內，存留在基督內，就如肢

體存留在身體上一樣。信友與基督的這

種結合，不論是多麼深刻奧秘，但仍是

十分實際的。保祿主主證明信友犯邪涅的
罪過是如何可惡，曾作這樣的討論：基

督徒藉著洗禮，成為基督妙身的肢體，

基督的所有物，因此，他也蒙受了天父

和聖子的聖神，為此，如果他不合法地

與女人結合，就是污辱了基督的身體，

使它成了淫婦的身體（見創 2:24)

保祿所講論的基督奧體的道理，在

哥、弗兩封信內達到了絕頂。這兩封信

的重點即是：耶穌基督真天主真人，在

宇宙和教會內，佔有絕對的權柄：「他

是不可見的天主的肖像，是一切受造物

的首生者．．．．．．他又是身體 教會的

頭，他是元始，他是死者中的首生者，

為使他在萬有之上獨佔首位」。（哥 l : 

15-18﹔弗4:11-16 ﹔ 2:19-22 ）。就如因

頭，身體才能生活，才能存在，同樣教

會從她的頭 耶穌基督 蒙受一

切：「從他的滿盈中，我們都領受了，

而且恩寵上加恩寵」（若 l : 16 ）。藉著這
頭，基督的奧體才得以發展、成長而堅

固，這頭使其奧體成了神聖的，唯一無

二的。

4. 效果
與妙身的頭這樣密切結合的肢體

基督信徒，按天父的冒意，應生活

在基督內，以光榮天主﹔應捨棄舊人而

穿上新人﹔應度一種新的生活，即耶穌

的生活（斐2: 1-4 ）﹔應愛上基督，直到

不顧惜生命，不畏懼死亡（羅 8: 3 I 

39 ），而且應該彼此相親相愛。聖保祿

在格前的章對愛德的讚頌，描繪出各肢

體，即居住在基督內的信徒的理想。世

世代代為教父（尤其聖奧斯定）、聖

師、神學家、教宗（特別是大聖良和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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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十二世）所不斷注釋的，正是這新約

敢示的大原理之一的奧體道理。

見 1453 恩寵、 1703 教會、愛德、聖體聖

事。

1663 基督的恐慌

Anguish of Christ, Agonia Christi 

基督的恐慌，這是形容耶穌在受難

前夕，在革責瑪尼山圖祈禱時，所受的

極度痛苦（路 22:43,44 ）。「在極度恐

慌中」’按原文是指力士的角鬥，因為

這種角門，必須施出身心全副的力量，

生死、榮辱與金錢全繫於這一戰，為此

在角鬥前，沒有不心中焦急恐慌的。按

經文記載：「耶穌在極度恐慌中，祈禱

越發懇切」。學者多以為耶穌死命的掙

扎與懇切的祈禱，是指耶穌的祈禱與天

主的公義相爭，因為耶穌是天主和人類

之間的中保，一方面有天主的公義，另

一方面有人類的罪惡。照天主的公義，

必要懲罰人類，若不懲罰有罪的人類，

就有傷天主的公義，因此，耶穌苦苦哀

求，自顧設法抵償賠補，挽回天主的義

恕。並且「懇切」二字，按原文有「心

誠」與「恆久」之義，即死命懇求，好

像用盡了靈魂肉身所有的力量，與聖父

相爭，為此，耶穌渾身出流血汗。「出

流血汗」一事，雖然經文上只記載，

「他的汗如同血珠滴在地上」，但古今

學者，都認為耶穌所流的汗中混和著

血，且認為所出的血汗，真是從他肉身

上流出來的，因為心靈過於憂傷，或太

受刺激，便能有此現象，醫學稱此現象

為血汗症（ Haematidrosis ）。此語己見

於亞理斯多德所著的﹛生物歷史}3 章9
節（ Historia Animalium III 19) 

見 1298 耶穌苦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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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受舉揚見於斐2:9 ：「為此，天

主極其舉揚他，賜給了他一個名字，超

越其他所有的名字」。這種說法，使我

們知道，耶穌在受苦受辱死亡之後，為

天主父高高舉揚起來，使他坐在自己的

右邊。也就是說，因著復活他不再死

亡，卻獲得至高的尊位，是默西亞（宗

2:36 ），是天主子（羅 1:4：，希 1:4-5) ' 
因此，他被舉揚並不僅限於他的光榮復

活。為得到這種舉揚，他先「使自己空

虛，取了奴僕的形體」（斐 2:7 ）。他本

來就自永遠居住在天主的光榮之中（若

17: 5 ）。如此他的降生成人，不只是取

納了人形及人性，而主要的卻是暫時的

放棄了天主的光榮，使自己空虛。如今

因著他的復活，升天及聖神的降臨及他

的被舉揚，又重新回到他的聖父的光榮

中去，這次卻是帶著人的性體回歸光榮

（斐2:6-11 ）。既然耶穌帶著人性進入了

光榮，那麼，他的被高舉，自然是屬於

救贖工程的一部份，使敗壞墮落的人

性，重新與天主性相連合。

基督被舉揚的道理，聖保祿描寫的

最清楚，已如上述。聖若望雖然以不同

的言詞，卻表示了同樣的道理：耶穌出

於天主，又回歸天主（若 13: 1 ; 14: 12; 
16:5 等﹔參見 6:46 ﹔ 8:42 ﹔ 13:3 等）。

耶穌最大的工程，就是為人類死在十字

架上，正因如此，十字架是他光榮的標

記，他被釘在十字架上，稱為在十字架

上被「舉揚」起來（若 3: 14; 8:28 ; 12: 
32) 

見 1292 耶穌升天、 460 光榮。



畫十 1665 1668 

1665 基紅

Gihon Gehon 

河名及泉名，原文意義不詳，可能

有「噴湧而出者」（？）之意。

(1) 伊甸樂園的四條河流之一（創 2:

13 ）。它所灌溉的地區是雇士，
但我們不能確知是否這裡所說的

雇士，就是現今在埃及南方的厄

提約丕雅地區。若然，則作者所

指之河，應是尼羅河，訓24:37似

乎為此而證（見耶2: 18 ），此名以

基依紅辣斯（ Geyhumel-Ras ）之

名保存至今。

(2) 耶京附近的一口水泉，在山城腳

下克德龍谷內，於此泉近旁撒羅

滿登極為王（列上 1 :33 ，沛，45 ）。

現今的阿拉伯人稱此泉為恩烏木

達辣傑（ AinUmm el 司 Daraj ) 
基督徒則稱之為童貞聖母泉

( Ain Sitti Maryam ）。因為它是
耶京的惟一水泉，故此歷來的國

玉，都曾盡力保存修建並佔據

它，以免城中無水之患。希則克

雅國王，更建隧道引此泉之水進

入史羅亞水池，以確保在耶京被

囡囡之時，有食水的供應（編下

32:30﹔見依7:3 ﹔列下18: 17﹔依

36:2) 
見 1336耶路撒冷、的l 希則克雅、 371 史

羅亞。

1666 基羅

Giloh, Gila 

是猶大支派的一座山城（蘇 1 5: 
51 ），其意不詳。達咪的參謀阿希托費

耳即由此城出身（撒下 15: 12; 23:34 ）。

學者們大都同意，它就是現今在赫貝龍

西北、偏北約十公里半地方的加拉

(Gala ）廢址。

1667 基廷

Kittim, Cethim 

雅汪的後代，但此名不只用於出生

於塞浦路斯島的人民，而且諸中東沿地

中海一帶的居民，都被稱為基廷人。這

可能是基於歷史上，我們所不知道的原

因而來，由此亦可證明，這一民族所佔

地區之廣。在死海附近的谷木蘭所發現

的文件中，亦有此名，似乎是指羅馬的

軍隊而言。

1668 基貝亞

Gibeah, Gabaa 

「基貝亞」之意義，是「高地、高丘

或高崗」。高丘是古東方民族建城的理

想地方，以防敵人攻克，也正因此，

「基貝亞」有時是地方名，有時則只是

指地勢而言，因而有數個不同的基貝

亞：

(1) 本雅明支派的基貝亞：是為本支

派的產業（蘇 18:28 ），在耶京及

辣瑪之間，是撒烏耳的出生地

（撒上 10:26 ﹔ 22:6 ），因此亦有

「撒烏耳的基貝亞」之稱（撒上 l 1: 

4 ; 15 :34 ; 依 10:29 ）。但自達
味登極後，一段時期，基貝亞平

平無聞，直至巴比倫及羅馬人戰

爭時，才重新被人提及。大多數
的學者，謂它就是現今的富耳

( Ful ）廢墟，在耶京北約五公里

處，在此處的發掘（ 1922 及 1930

年），已清楚證實了基貝亞的歷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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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猶大的基貝亞（蘇 15:57 ），為舍

瓦所建（編上 2:49)

1669 基貝紅

Gibeon, Gabaon 

城名，有「山丘」之意。

1. 基貝紅的簡史

它位於本雅明支派地區內（蘇 18:

25 ），而被劃分給肋末人（蘇 21 :7) ' 
它的原有居民，曾以詭計騙取若蘇厄的

誓言而自救（蘇 9:3-27 ）。在此地若蘇

厄曾經打敗五國的聯合軍隊，按聖經的

記載，在這次戰役中，天主特別以奇蹟

助戰，天下冰置，日月停止，直至敵人

大敗，五王被擒（蘇 10:1-27)

關於日月停止的記載（蘇 10: 12-

14 ），至第十六世紀，解經學家毫無疑

問地視之為奇蹟，十六世紀古伯尼哥首

創地球自轉並繞太陽運行的學說，而引

起了學者們對這一奇蹟的懷疑，於是意

見紛耘，解說各異：

1.1 有謂蘇 10:12-14 是後人所加，故
無歷史價值﹔

1.2 太陽之停止，只是冰看（蘇 10:

11 ）所造成的一種幻覺﹔

1.3 日月照常運行，而奇蹟在於天主

使太陽的光線，反折在地平線上

等等解說。

為解答這一難題，首先我們要注意

的是本文所採取的文體是詩體，而詩體

的記載，不常完全符合於歷史的客觀事

實（參見哈 3: 1 l 詠 18:8-16 ），所以，

( 1.3 ）的解說似乎更為合理（詳見思高

聖經學會出版的舊約史書上冊 5 I - 5 2 

頁）

其後基貝紅一百五十年之久，在聖

經上消跡，至撤烏耳及達味時代再被提

及。他們的兩位軍官（阿貝乃爾及約阿

布）帶兵在基貝紅的水池邊決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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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味獲勝（撒下2:12-17 ）。其次在此地

方尚有阿瑪撤（撒下20:1-10 ），及撒烏

耳七個子孫的被殺（撒下 21: 1-9 ）。耶

京大殿修蓋完畢，結約櫃被迎往聖殿

後，上主的帳幕仍留在基貝紅地方（編

上 16:39-40; 21:29 ）。撤羅滿國王曾親

來此地朝拜上主（列上 3:4﹔編下 1: 7-

13 ），並獲得上主的顯現（列上 3: 5-11 ; 

編下 I :3-6 ）。充軍後歸來的基貝紅地方

的以民，當幫助修建耶京城牆（厄下 3:

7 ﹔ 7:25 ）。其次聖經上提及基貝紅的地

方，有耶 28: 1; 41: 12﹔依 28:21 。

2. 位置

關於基貝紅的正確位置，學者們曾

大事爭辯，但由於近來的考古挖掘，已

證實它就是現今的基布（ Gib ）村，在耶
京與哈依之間，距前者約九公里，距後

者約十公里，位於一個小山崗上，約有

七十公尺高，有八口水泉，故全村居民

不缺食水。 1956-57 年間，美國賓夕法
尼亞大學的考古學者，在此作實地考

察，證實遠在公元前 2800 年，就已有

人煙於此，並發現了十三個 1800 年左
右的墳墓。但它的最盛時代，是在以民

的君政時期刊00-600 ），曾建有八公尺

寬的城牆。 1959-60 年的挖掘，更發現

了後期的一些用具，及造酒廠的設備，

但最有趣的發現，則是一座大圓水井，

沿七十九石級而下，更有一條長五十二

公尺的隧道，直接通往村中，以備戰時

百姓取水之用。

1670 基買通

Gibbethon, Gabathon 

城名，意思是「波浪，波紋」。劃

分聖地時，曾劃給丹支派（蘇 19:44) ' 

後讓與肋末人（蘇21 :23 ），以民分南北

朝之後，落於培H力舍特人之手。雖然納

達布、齊默黎及放默黎等以色列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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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先後企圖將之克復，但都未能成事

（列上的：27 ﹔ 16:15-17 ）。至於它的位

置，至今未能得到確切的答案，雖大部

份的學者，跟隨房辣德（ Von Rad ）主

張，它就是現今的瑪拉特（ Tell el

Malat ）廢墟，在厄刻龍（撤土 5: 10-11) 
之東五公里處。

1671 基德紅

Gideon, Gedeon 

1. 第五位民長

人名，意思是「以受傷之手」，他
是以民第五位民長，也是在以民史上，

除撒慕爾外，最重要的一位民長。出生

於放弗辣地方，是約阿士之子。關於他

的生平，學者大多主張有兩種傳說，而

聖經將這兩種歷史的傳統合二為一，這

由聖經上的記載（民 6:1 8:35 ），可以

清楚的看得出來。

當時以民過著安樂太平的生活，因

此，很容易陷於客納罕人邪神的敬禮。

天主准許四方之敵人， 米德楊人、

阿瑪肋克人及曠野的遊牧民族 來擾
亂破壞以民的莊田，迫害他們的生命，

基德紅的兩位弟兄就為此而遇難。於是

以民痛悔己罪，求主拯救，上主打發天

使報告基德紅，他被上主選作民長，為

使他堅信上主的召選，天使顯示了兩個

奇蹟（民 6:19-24)

不久之後，米德楊人過約但河，竟

深入至依次勒耳平原來搶劫，基德紅覺

得時機已到，於是問他本家族的阿彼厄

則爾人，起而招集群眾，準備抗敵。間

近各支派的壯丁蜂擁而來，竟有兩千多

人。基德紅抽調了 300 人，分三隊於夜

間奇襲敵人，火把忽亮，喊聲四起，於

是敵人於驚慌之餘，自相殘殺，各自逃

命，返回約但河東部。在此役中，兩位

米德楊的首長 放勒布及則厄布

被基德紅殺死。米德楊人不久再度來

犯，由則巴黑及匣耳慕納率領，二人就

是殺基德紅兄弟的兇手。基德紅出征抗

敵，將其首長殺死，大獲全勝而歸，歸

途中，更對穌苛特及培奴耳兩個不合作

的城市，加以懲罰。

此時基德紅的聲望大增，於是有在

以民歷史上的，第一次建立君主政權的

企圖。基德紅雖未接受王位，但卻用搶

來的金銀戰利品，作了一個「厄弗

得」’安置在他的本城中，即放弗辣

城。學者關於此「厄弗得」的意見各

異，但由聖經的上下文，我們可以確

信，它是一種非法的措施，因為「以色

列眾人都到那裡行邪淫，因此這個「厄

弗得」，便成了基德紅及其全家族的羅

網」（民 8:27 ），即喪亡的原因。

固了基德紅的功蹟，以民 40 年之

久，過著歌舞昇平的安樂生活。基德紅

由妻子所生之子有70人，年老而終，葬

於放弗辣城，他父親約阿士的墳墓裡。

他一生的英勇事蹟及他的信德，在聖經

其他地方，亦有所提及（依 9: 13; 10: 

訝，詠 83: 12﹔希 11 :32-33) 

2. 辣法困的見子
在友弟德的先人家譜中，亦有名基

德紅者，是辣法因的兒子，及阿納尼雅

的父親，屬西默盎支派（友 8: 1 ) 

1672 基勒乃
Cyrene 

北非靠近地中海的一座城，亦即利

比亞的首都，北面隔海遙對希臘。公元

前七世紀，原為希臘的殖民地，公元前

一世紀，羅馬帝國佔領了埃及及小亞細

亞各國後，基城自然也劃入了羅馬帝國

版圖內。在該城也有不少猶太僑民。從

加下的序文裡，得知一位名叫雅松的基

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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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乃人，（當然屬猶太僑民），曾將瑪

加伯時代，猶太人所遭受的種種迫害，

寫成了書，共分五卷，加下即這五書的

縮本。在新約裡，幫助耶穌背十字架的

西滿，也為基勒乃人（瑪 27:32﹔谷 15:

21 ）。按宗 6:9 得知：基勒乃人在耶京
有他們自己的會堂。在聖神降臨日，聽

伯多祿第一次講道的，也有來自基城的

人（宗 2: 10 ）。斯德望殉道後，在安提
約基雅開始向希臘人宣講福音的，也有

基勒乃人（宗 11 :20 ），從宗 13: 1 ，我

們知道，其中一人名叫路基約。列下

16:9﹔亞 l :5 ﹔ 9:7 有座希伯來文名為克

爾的城，拉丁通行本誤作基勒乃。克爾

為阿蘭人的發源地，大概位於美索不遠

米亞。

1673 基色宴（月）
Chislev Cas/eu 

月名，原是亞述及巴比倫的月份

名，充軍後，以民受巴比倫文化的影

響，而承襲沿用，等於現今之l l一月中

至 12月中（匣 7: 1 ﹔厄下 l : 1 ﹔ 2日上 l :54 ; 
4:52﹔加下 l :9 18-19; 10:5 ）。

1674 基雅撒勒

Cyaxares, Assuerus 
見 2527 薛西斯。

1675 基耳波亞

Gilboa Gelboe 

山名，原意不詳，是屬依撒加爾支

派的一座山，位於依次勒耳平原的東部

及貝特商之西，長約十三公里，寬九公

924 

十一畫

里，山之最高峰有五百一十八公尺。它

的西邊山腰漸次而下至依次勒耳平原，

東及北邊卻是峭巖絕壁，顯示出古代地

震的痕跡。西面所形成的高原處，盛產

無花果、橄欖及五穀。此山之名保存至

今，稱為傑耳朋 CJelbon ）是古時撤烏

耳敗於培肋舍特人之手而自殺的地方，

於是役他的兒子一約納堂 亦為敵

人所殺（撒上 28:4; 31:1-8﹔撒下 l :6 ; 
21: 12﹔編上 10:1 8 ），達味曾親作哀歌

來追悼這兩位偉人（撒下 l :19 27) 

1676 基耳加耳

Gilgal, Ga/gal 

地名，有「圓圈」或「圓形物」之

意。聖經上以此為名的地方凡六處，今

簡述如下：

(1) 在以民歷史上有重大關係的名

城。當以民征服許地之始，越過

約但河之後，若蘇厄命人以十二

塊約﹛旦河中的大石，建立紀念

碑，以紀念以民的偉大及上主的

特別護佑（蘇 4:19-20 ），並在此

地，令全體未受割損的百姓，接

受割損禮（蘇 5 :2-9 ）。自此天主

不再降「瑪納」’百姓在許地過了

第一個巴斯卦羔羊節（逾越節）

（蘇5:10-12 ）。百姓以此為出發點

征服許地，節節勝利，勢如破

竹，所向無敵（蘇 6-12 章）。基

貝紅人騙取若蘇厄的誓言及盟

約，以自保生命的地方，也是這

座城（蘇 9:6 ）。先知撤慕爾選立

撤烏耳為國玉，及國王的一些事

蹟’終至他的被棄，可能也是在

基耳加耳地方（撒上 7:1 6 ; 10:8; 

11: 15 ; 13: 1-5 ; 15: 12,20-23,33 ; 
16: 14 ）。達味逃避阿貝沙龍造反
之禍後，由河東返歸耶京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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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地大受民眾的熱烈歡迎（撒下

19:16-41 ）。由此可知，何以基耳

加耳對以民是十分富有紀念性及

宗教敬禮的中心。可惜這種敬

禮，後來竟淪為不正當的邪神敬

禮，成了先知們責斥的對象（歐4:

15 ; 9: 15﹔亞 4:4 ﹔ 5:5 ）。
關於它的正確地點，至今學者們

未能意見一致，比較可靠的意見

是，它在耶里哥與約但河之間，

在耶里哥之東三公里處。在乃式

拉（ Netelah ）廢址之附近有基耳

加耳之名，阿拉伯人現今稱之為
基耳古耳（ Gilgul ）。

(2) 另一個基耳加耳是與厄里亞及厄

里史有密切關係的地方，二人甫

離開基耳加耳之後，厄里亞被提

升天去了（列下 2: 1 ）。關於這個

基耳加耳的地點，雖也有數個不

同的意見，但大多數學者所擁護

的意見，是它在貝特耳之北 12 公

里處。

(3) 與革黎斤及厄巳耳山有關的基耳

加耳（申 l 1 :30 ）。有些學者指這

兩座山東南附近的一座廢址，為

古時的基耳加耳，但這個意見甚

不可靠，因此其他學者，以為它

與耶里哥附近的基耳加耳同。

(4) 在猶大支派北部與本雅明支派為

界的一城，亦名草里羅特（蘇 15:

7 ; 18: 17 ），關於它的位置亦無確

切的意見。

(5) 加上9:2的基耳加耳，思高譯本正

確地譯作加里肋亞，在同樣的情

形下，將蘇12:23亦譯作加里肋亞

（參見依 8:23 ），這是大多數學者

所公認的。

(6) 厄下12:29所說的貝特基耳加耳，

則完全不知其確實位置。

1677 基肋阿得

Gilead Galaad 

1. 地名
原意有兩種解釋﹔其一是「立約證

據的石堆」（創 31 :45-53 ），其二是「堅

硬不平」之意。

基肋阿得幾乎是聖經上每一本書都

提過的地方，它在約但河之束，其地區

之大小，因著環境之變遷而異，大致說

來，最初原是指一座山而言（創 31:47-

5 4 ），後來擴展為整個北白雅爾慕克

河，南至阿爾農河（戶口： l﹔蘇 22:9-

15﹔列下 10:33 ）及雅波克河流（蘇 10-

11 ）。在羅馬人時代它竟指整個約但河

東部地區而言（瑪4: 15 25﹔谷 3:8 ﹔ 10:

l ﹔若 1 :28 ﹔ 3 ：詞， 10:40 ），後來阿拉
伯人稱這一區為阿革隆（ Aglun ），直

至今日。

它的地形非常複雜。東部是曠野的

荒野高原，漸西而成低平原，格外在約

但河沿岸，是為沖積平原。地質白雅爾

慕克河南至死海一帶，多白塵質或石灰

質，自阿爾農河至阿曼一帶，則多沙質

土地。它的河流困地形高低不平，多成

急流，且大都是山間谷溪，除雨季外，

平常水量很少，故無水利可言，因此農

作物也很稀少，但草地及樹木倒不少，

是畜牧的理想地區（戶口： l﹔歌4: 1 ﹔耶

22:6 ; 50: 19﹔米 7: 14 ）﹔藥草產生亦頗

負盛名（創 37:25﹔耶 9:22 ﹔ 46: 1 1，則

27:17) 

它的歷史：遠在公元前 2000 年，

此地即己有人煙，當以民進佔許地時，

此地阿摩黎人的國王息紅，阻止去路，

被以民戰敗，其土地被劃分給加得及勒

烏本支派（戶 21 :21 －日，32﹔申 2:26-37 ﹔

蘇 4: 12 ﹔ 12:2-3 ）。此地區的其他君王

相繼戰敗，是以部份的默納協支派，亦

在這裡得到了土地作為產業（戶 21:33-

35 ﹔ 32﹔申 3:1-20：，蘇4: 12 ﹔ 12:4-6 ）。

於是上述三個支派（默納協 半在河

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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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的證據之後，才可以決定。東，一半在河西），開始定居於這一地

區，安居樂業，但為時不久，有米德楊

人及阿瑪肋克人的入侵騷擾，上主打發
民長基德紅去拯救他們，將敵人打敗

（民 6:7 ）。其後另有其他兩位本地民長

的出現：雅依爾及依弗大（民 10-11)0

依弗大死後，敵人一阿摩黎人 重
新作亂，並佔領此地。撒烏耳登極後的

第一件事，便是克復此區的失地，同納

哈士王作戰（撒上 1 1 ）。撤烏耳被培肋
舍特人殺死之後，此區的雅貝士人曾暫

時掩埋了國王的屍首，直至達味將之遷

葬於其而且墓中（撒上31:11-13﹔撒下21:

12 14 ）。撤，烏耳的大將阿貝乃爾，在

此區的瑪哈納殷城，立已故國王之子依

市巳耳為國王（撒下2:8 9 ），達味的軍

長約阿布為了創除異己，追擊阿貝乃爾

時，他只有來此城中避難（撒下2:29 ）。

在以民的君政時期，此地區曾數次易

手，被敘利亞人所佔領（列下 I 0: 32-

33 ），只在約阿哈次（列下 13:4-5,23-

25 ）及雅洛貝罕三世時代，能短期將失

地收回（列下 14:26-28 ）。亞毛斯先知

就曾提及，基肋阿得在第九及第八世

紀，曾遭受過外人（大馬士革）的迫害

（亞 1:3-13)

白充軍後，聖經上已很少提及基肋

阿得。猶大瑪加伯曾兩次帶兵在此作

戰，以保護當地的猶太人，大獲勝利，

並將僑居該地的猶太人，遷至約但河西

岸居住（加上5章，見加下 l 2:10-28 ）。

除此之外，史家若瑟夫給我們留下了關

於這一地區頗為豐富的歷史文件，以資

參考。羅馬人時代，基肋阿得已正式屬

培勒雅及「十城區」所管轄。

2. 城名
關於是否有基肋阿得城之問題，學

者們至今仍在爭辯，聖經上只兩次提到

「基肋阿得城」（民 12:7﹔歐6:8 ）。但這

裡所說的城，亦可能作其他的講法，這

只有等待考古學者們的繼續努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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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8 基旦基雅

Cilicia 

小亞細亞東南的沿海地區，現屬土

耳其，以托魯斯大山為界，有東西基里

基雅之分，西部多山，東部則有肥法的

大平原，它的主要城市是塔爾索←保

祿的出生地（宗21.”， 22汀， 23:34 ）。
曾隸屬不同的強權之下：亞述、巴比

倫、波斯、色霎苛及羅馬。

聖經上第一次提及基里基雅是在友

書，是大將放羅斐乃出師西征，所佔領

的地區之一（友 1 :7 ﹔ 2：泣，25 ）。在瑪加

伯時代它屬色霎苛王朝（加上l 1: 14﹔加

下 4:36 ），後為羅馬大將龐培佔領，於

公元81年，成為敘利亞行省。羅馬皇帝

哈德良（ 117 138 ）將之劃為羅馬行省，

其邊界北有卡帕多細雅（宗2:9 ），呂考

尼雅（宗 14:11 ），南有地中海，西有旁

非里雅（宗 2: 10 ），東有敘利亞。史家

若瑟夫證實，曾有兩千猶太家庭被移來

此區居住。在耶京基里基雅的猶太人，

曾同致命者斯德望，大事辯論（宗 6:

9 ）﹔聖保祿由此地開始他的傳教生活

（迦 I :21 ）﹔宗徒會議的通諭特地被送往

此區（宗 15 :23 ），保祿第二次傳教行程
中，特意拜訪了這一區的新興教會（宗

15:41) 

1679 基乃勒特

Kinne 「eth, Cenereth 
見 1409 革乃撒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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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0 基爾加士

Gi 「gashites, Gergesaeus 

按聖經的記載，這是一個在以民進

入許地之前，已經在許地居住的民族之

一（創 10: 16 ﹔ 15:21 ，申 7: 1 ﹔蘇 3: 10; 

24: 1 l ﹔厄下 9:8﹔編上 l : 14 ）。但是對
於這個民族的來歷，我們一無所知，因

為在聖經之外，沒有任何文件可資考

證，故此學者們的意見至今只是揣度。

有人謂埃及文件上有卡爾基沙

( Qarqisha ）人，他們可能就是我們這裡
所討論的基爾加士人。若然，則他們曾

是赫特反埃及聯盟之一，當赫特向外拓

展國土時，他們隨之居於許地，歐色彼

以為他們是居於約但河東部，在革辣撤

或革達辣地方的一個古民族，但是聖經

上好似在說，他們原居於約但河之西

（蘇 3: 10 ）。奧利振明知耶穌驅魔的奇

蹟，不可能是加里肋亞湖東邊的革辣撒

或加達辣，因二者離加里肋亞湖都相距

太遠。於是他倡導了基爾加息

( Gergasi ）城的說法，謂它位於湖之東

岸上，是耶穌顯聖蹟的地方，並謂聖經

上所說的基爾加士人就是出自此城，他

的這種說法，曾經深深的影響了許多福

音的抄本，格外是巳力斯坦的抄本。

1681 堅振聖事

Confirmation, Confirmatio 

堅振聖事是教會七件聖事中的第二

件，這件聖事的目的，是使教友領受天

主聖神，為能勇敢地承認、保護及實行

自己所接受的信德。在整個新約中，領

受天主聖神及聖神的特恩，是與聖洗聖

事密切相連的﹔但是至少亦有三個地

方，清楚地將覆手禮與聖洗聖事分開來

講：宗 8:14-17 ，怕多祿及若望宗徒給

那些業已領過洗禮的人覆手，為使他們

領受聖神﹔宗 19: I 峙，保蔽給那已經因

耶穌之名受過洗的厄弗所的教友舉行覆

手禮，聖神便降在他們身上，使他們獲

得了講各種語言的奇恩，如此亦可參見

希 6: 1-2 。由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

聖洗與覆手禮是迴然不同的兩件事（參

見羅 8: 14-17﹔鐸 3 :5-7 ），因著聖洗人
固然獲得罪之赦，新的生命以及天主聖

神，但是天主聖神及聖神的特恩，卻特

別是覆手禮的效果。如此二者好似有著

十分密切的關係，但又好似完全不同，

這也就無怪乎東方教會多將二件聖事連

在一齊，而西方教會卻將之清楚分聞。

這件聖事的基礎，則是耶穌向宗徒

們所作的許諾：聖父要給宗徒們打發

「另一位護慰者」（若 14: 16 ），這位護慰

者要教訓宗徒一切（若 14:26 ），要給耶

穌作證，也要堅固宗徒使他們成為耶穌

的證人（若 15:26 ），他要教導宗徒如何

講話，及講什麼話（若 16: 13 ）。堅振聖

事所發生的第一次的效果，應算耶京五

旬節那天所發生的事實即聖神的降臨

（宗 2)

見 1233 洗禮，聖洗聖事、 1201 按手禮、

2104 聖神。

1682 婉曲語﹝認識l

Euphemism, Euphemismus 
[To know, Cognosce仿﹞

婉曲語 （ Euphen的m 出自 Euphemia

三古希臘祭禮中的「神聖默靜」），是婉

轉的字句或說法，用以代替那些在宗教

或習俗上，因恐懼、虔敬或禮教而禁忌

的字句或名詞。

在遠古民族中，婉曲語是「禁忌」

(Tabu 或 Taboo ）的一種，含有宗教意

義：他們禁忌、說出所信仰的鬼神，或所

記念的亡者的名字，而以另一名字代

之，以免引起被呼號者的注意，因而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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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他們。但在後期文化較高的時代，婉

曲詞只是習俗上禮教的規條，即避免說

那些有傷禮規或叫人難堪的事物，而代

之以另一婉轉的名詞。

在以民中也有這種習俗。例如：他

們有時稱「咒罵」為「讚美」（列上 21:

10, 13﹔約 1: 5' 11 ﹔ 2:5 ），稱「丹經」為

「女人的慣例」（創 18: 11 ; 31 :35 ），稱

「便溺」為「蓋著自己的腳」（民3:24﹔撒

上24:4 ），或將「尿液」讀作「腳水」（列

下 18:27﹔依 36:12) 上面引用的經
文，是指希伯來原文而言，思高譯本則

以正名譯出一有時則以「手」代「乳

房」（區 13:6 ）或「下體」（依 59:7) ' 

以「腳」代「下體」（出 4:25 ）或「下身」

（盧 3:7-8﹔依 6:2 ）﹔同樣，他們稱「夫

妻關係」為「認識」（創 4: 1, 17﹔路 l : 

34 ）、親近（創 16:2 ﹔ 19:31 ﹔ 30:3 ）、

接近（創20:4﹔出 19:15 ）、互相往來（蘇

23: 12 ）或「躺在懷中」（米 7:5 ）﹔至於

不合法的男女交往，則稱為「同睡」（創

6:10 ﹔ 34:7 ﹔ 39:7 ）或「結合」（創6:4 ）。

此外，他們稱「亡者」為「睡（安眠）、

在塵埃（塵土）中的人」（依 26: 19﹔達

12:2 ）、或「睡眠的人」（得前 4: 13 ：希

臘原文）﹔稱「死亡」為「不見了，天

主將他提去」（創 5 :24 ）、與列祖同眠

（創48:30﹔撒下 7: 12 ，屢見於列上下及
編下）、回到親族那裡去（創 35 :29 ）、

長眠不醒（耶51:39,57 ）、下到陰府（創

37:35﹔依 15: 14﹔則 31:18 ）、在陰宅中

（依 14: 18 ）、走世人應走的路（列上 2:

2 ）、走那一條一去不返的路（約 16:

22) 

除此之外，以民對天主的聖名，也

像我國「敬其父則諱其名」’加以諱避

（參閱出20:7 ）。他們不稱或不念天主的

正名「雅威」（出 3:14 Iahwe ＝自有

者），而改稱或改念為「阿多乃」

( Adonai ）或「阿多乃厄羅音」（ Adonai 

Elohim 代 Adonai Iahwe ）﹔耶穌降生

以後，在「天主是父」（瑪 23:9 ）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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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是愛」（若－ 4:8 ）的敢示下，新約的
教會不再保存這諱名的習慣。但是，今

日的猶太人，依然遵守這習例。

1683 婚姻﹝多夫制、多妻制l
Marriage, Matrimonium 
[Polyandry, Po』；andria﹔ Polygam說

PolygamiaJ 

聖經上關於婚姻有不少直接或間接

的記載，為了清楚明瞭起見，分述如

下：

1. 舊約時代

奇怪的是「婚姻」一詞向未出現於

舊約，普通是以「協約、契約或條約」

來指示婚姻（拉 2: 14) 

1.1 婚姻的性質

創 l :27 記載天主「造了一男一

女」’這種性別的目的，在於使人傳生

繁殖（創 l :28 ），其後創 2:18-25 更清

楚地說明，女人是男人的助手，因為
「人單獨不好」’故天主給男人造了一

個「相稱的助手」，在這裡已強有力地

暗示了理想的婚姻是一夫一妻制，如此

「二人成為一體」’這是造物主上智的

安排及規定。

1.2 希伯來人婚姻的習俗

婚姻與團體社會及宗教無闊，它只

是家庭與家庭之間的私事﹔是雙方家長

的交涉事宜（創 24:2 等 38:6﹔申 7:3 ﹔

民 14:2-3 ），但這並不是說，子女的同

意與否，完全無關重要（創24:58 ）。但

由自由戀愛而以愛情結婚的事，普通是

沒有的，夫婦之間的愛情是在舉行婚禮

之後，才逐漸發生的（創24:67 ）。男方

的家長，是要出聘資以換取人家的女
兒，但這種聘金，卻不能說是如其他古

東方民族似的，有買賣的性質，蓋婚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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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方在家庭中，仍有她相當高貴的地

位，她可以將自己的父親，及未婚夫所

給的嫁資嫁盒，完全歸於己有，歸自己

全權支配（創 24:53 ﹔ 34: 12 ）。嫁資嫁

宜的貴賤多少，沒有一定的成規，要看

雙方家長的經濟能力而定：富有的人可

能以回產、牌女、水井，甚至城市賜與

自己的女見作為嫁奮（創 16:1-2﹔蘇 15:

19﹔民 1: 15﹔列上9: 16﹔多 8:24 ）。（見

「嫁直」條）。雖說如此，但嫁資好似不

能少過五十「協刻耳」（見申 22:28-

29) 
婚姻雖說是雙方家長的交易，但有

時也是男方自己出來承擔全部責任的，

甚至完全相反父母的旨意而為之（創26:

34﹔出口 15 ）。其次在戰爭時期，亦有

俘據敵人妻女佔為己有的習俗，被視為

戰利品（民 21: 12-14 等﹔ 5:30 ）。但這
只是非常時的措施，普通的習俗是同自

己同宗同族的女子結婚，其目的在於不

使家產外流（創 24:4 等﹔ 29: 12，間，多

4:2,12﹔見民 14:3 ）﹔並且明文規定，

沒有兄弟的女子，即有權承受全部家產

的女子，決不可與其他支派的男子結婚

（戶 36:5 12 ）。關於「為兄弟立制」之

婚姻，詳見該條。

結婚的年齡，在梅瑟法律及全部舊

約中，完全沒有明確的規定，但有勸人

及早成婚的記載（德 7:27 ）。按後期猶

太人的指示，是女滿 12 ，男滿口，即

可結為夫婦。婚禮的象徵儀式，可能是

男方將衣襟覆在女方身上（見盧3:9﹔則

16:8 ），象徵丈夫佔有自己的妻子。婚

禮是家族的大慶之喜，往往連續慶祝達

一星期之久（創29:27-28﹔民 14:12﹔見

耶 7:34 ﹔ 16:9 ﹔ 25: 10) 
贅婿之例在舊約時代雖不多見，但

不能說沒有，比如雅伯各及梅瑟的婚姻

就是（創 29:15 30﹔出 2:21 ﹔ 3: 1 ）。

1.3 婚姻的目的

要者是生養兒女（創 1:28 ﹔ 9: 1) , 

1683 

格外是男兒（創 24:60﹔詠 127:4-5﹔多

6:22 ），眾多的子女，一向被視為天主

的降福（詠 127:3 ）。多子多福的觀念，
猶如在中國的舊社會時代，相當深刻地

印在以民的腦海中（創24:60 ）。相反，

荒胎的婦女，卻被視為奇恥大辱及最大

的不幸（創 30: 1 ﹔撒上 l :6 等），甚至

看作上主的懲罰（耶 18:21 ﹔依47:9 ）。

除此之外，當然夫婦間的敬愛及和諧以

及情慾的解脫，也是婚姻的重要成份

（創 2:20 ﹔ 3: 12﹔多 6:22 ﹔ 8:7﹔葳 5: 18-

19﹔德 31 :24 ; 40:23) 

1.4 婚姻的制度

古東方諸民族，除了巴比倫的法

律，基本上是一夫一妻制外，其他各民

族大都是一夫多妻制，原來按造物主的

旨意，應是一夫一妻制（創2:18 24 ）。

以民在歷史的演變中，實際上所走的是

一夫多妻制的道路，一夫多妻制的實例

可說比比皆是（創 l 6: I 2﹔撒下去 13 ﹔

見耶 3:6-8﹔則 23: I 等，創 4: 19,23, 
24 ）。但這種作為向被聖經視為人性的

墮落及風俗倫理的敗壞所致，尤其見於

創及列玉紀。至於撒羅滿有妻七百，妾

三百的說法（列上 l I :3 ），無疑是言過

其實的民間誇傳說法。申 I 7: 1 7 的記

載，雖不是法律，但至少對一夫多妻制

的實行加以側擊﹔另一方面，尤其在智

慧書上，對一夫一妻制理想婚姻的讚

賞，卻屢見不鮮（接5: 15-19 ; 12:4 ; 18: 

22 ; 19: 14 ﹔ 31:10-31 等）。這種不合理

的現象，在充軍之後已大見減少，至耶

穌時代，可說已完全絕跡。

婚姻的終結是由兩造中一方面的死

亡所造成，這是自然的常理﹔至於離婚

一事，見「離婚」及「休書」條。

婚姻生活中的節慾，初期的聖經中

向未提及，更未曾提倡，只在後期的著

作中間接的述及，對友弟德的拒絕重

婚，並加以讚揚。到了耶穌的時代，情

形才有所改變。雖然學者們有不同的見

解，但不可否認的是已有人在實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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慾，禁婚及保守貞身的事實，比如當時

的厄色尼人及聖母的重貞之願，即是一
例，耶穌及若翰過的亦是童貞的生活。

2. 新約時代

新約對於婚姻的習例很少記載，大

概說來，與舊約時代是大同小異的，此

時的婚宴好似多在夜間舉行（瑪 25: 1-

13﹔路 12:36)

2.1 耶穌自己過的確是童貞的生活，但

這與厄色尼人之因厭惡婚姻而禁婚的態

度，卻是完全不同，相反地耶穌自己很

重視婚姻，且以與人同樂的心情，參加

了加納的婚宴（若 2:1-10 ）﹔以他的言

論鄭重地強調了婚姻的神聖及不可拆散

性，並指出過去歷史上休妻的實例，是

出於人的心硬，原來按天主聖意的理想

婚姻，卻不是如此（創 1 :27 ; 2:24 ); 

教訓人凡是另娶他女為妻者，是犯奸
淫，娶被休者為妻的也是犯奸淫（瑪19:

3-9：，谷 10:6-8 ）。非只如此，耶穌更將

婚姻的倫理提到非常崇高的地位，即日

後教會所說的「姻婚聖事」

但在另一方面，耶穌卻也指出婚姻

有時能使人忽略永生的事業，那些死於

洪水之禍的人的作為之一，就是吃喝婚

嫁（路 17: 27 ）。它能拒絕天主的召叫

（路 14:20 ），它不再見於天國之中 0馬

22：”，谷 12:25﹔路 20:35-36 ）。為了
天國的緣故，有人自動地放棄婚姻的享

受（瑪 19:12,29﹔路 18:29 ）。但上述這

些說法，並不是耶穌對婚姻價值的貶

值，而是將它的價值，放在它不應超出

原來的位置。

2.2 聖保祿同樣責斥離婚之不當（格前

7:10-16 ），甚至同教外人的婚姻也不能

隨意拆散，除非外教一方自動提出離婚

的要求（格前 7:15﹔見伯前 3: 1-2 ）。保

祿雖沒有厭惡婚姻的表示，但應指出的

是他本人從未結過婚（格前 7 : 

7,9,12,15 ）。他主張節慾，婚姻是情慾

不能自禁時的解決方法（格前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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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但保祿的這種說法，可能是針

對著當時格林多教會教友們的弊端而

言，及準備基督的再度來臨有關。但在

另一方面，他卻也明言婚姻及守貞都是

天主聖神的恩賜（格前7:7 ）。基督與教

會的結合，應是夫婦結合的榜樣，應借

著婚姻提高夫婦之間的高尚愛情（哥 3:

18-19 ：，弗 5:22-33 ）。妻子應服從丈

夫，丈夫應愛自己的妻子，猶如基督愛

自己的教會，如此教友的婚姻應是神聖

無站的（希 13:4)

見代兄弟立晶司、 455 休書、 2571 離婚、

2041 嫁盒、 l 188 姦淫。

1684 婦女

Woman, Mulier 
見的女人。

1685 揖妓

Harlot, Meretrix 
見 1750 淫婦。

1686 執政

Consul 

是古羅馬帝國行政司法官的頭銜，

以輪流制度，每兩人執政一年。聖經上

對這種制度，亦有所提及（加上8: 16) ' 
但聖經上明提的羅馬執政，只有路基猶

一人（加上 15: 16 ），他曾寫書通告各圓

保護猶太人（加上 15: 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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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7 執事

1687 1691 

Deacon, Diaconus 
見 2161 僕役。

1688 自 ..0. ;.6. 
1e llPii間
Dete「minism, Determinismus 

見 2156 預定。

1689 寄居

Alien, Peregrinus 
見 384 外方人。

1690 帳幕製造術

Tent-maker, 
Scenofactoriaars 

保祿在第二次出外傳教時，由雅典

來到格林多，住在朋友阿桂拉的家中，

一方面傳教，一方面同朋友製造帳幕，

以維持生活，及籌備傳教的費用（宗 18:

k 見 20:34﹔格前 4: 12﹔得前 2:9 ﹔ 得

後 3: 7-8 ）。宗 18:3所說的「以製造帳幕

為業」，其所指可能是製造帳幕布。這

種帳幕是古代及現今中東遊牧民族所用

的，可以很容易的張搭、拆卸及運走。

所用的帆布是用山羊毛作的，這種布盛

產於保祿的家鄉基里基雅，故此亦稱

「基里基雅布」。蓋此處的山羊特別多

及著名，羊毛堅粗而硬，是為作帳幕布

的好材料。保祿宗徒大概自幼就由父親

學會了這種手藝，現在保祿雖己身為傳

教宗徒，仍不恥重操舊業，以減輕對教

友們的經濟負擔，而能順利地宣傳福音

（見格前9:12-18﹔格後 I 1:7-12; 12:13 ; 

得前 2:9﹔得後 3:8 ）。有些學者如金口

若望，以為保祿曾是皮革匠人，但這種

意見為絕大多數的學者所否認。

見 1691 帳幕。

1691 帳棚、帳幕、會幕

Tabernacle Tabernaculum 

帳棚、帳幕、會幕，三名詞散見於

舊約及新約各書內，在本條內我們首先

願就這三名詞之意義及其異同予以分

析，之後再就其含意加以棟述，如斯希

讀者對帳棚、帳幕，以及會幕能有一清

晰的概念。

1. 名詞的釋意
帳棚、帳幕從中國字方面來說，幕

從布，是以帳幕，指以布匹或織物所做

成的﹔棚從木，那末，帳棚乃指以木，

即樹枝（或廣義地用竹枝）所做成的。

不過，這兩字都只是譯文，而我們首先

應注意，是否希伯來文內也有這樣的區

別。自然希伯來文字並非如中國字，是

象形文字，從字形可判別字意，而只可

從字源方面來推究。在希伯來文內，最

常用的一字為 Ohel 其次是 Sucka 0 按

Ohe l 一字的字源即支捲帳幕，所以

Oh el 這一名詞也即帳幕，即古遊牧民族
所居住的帳幕，這帳幕通常是以羊毛

（間或用駱駝毛）所編織成的，呈黑色

（歌 I :5）或棕褐色，今日居於巴力斯坦的

貝杜因人所住的帳幕，仍是如此，是以

中文方面帳幕一詞，即譯自希伯來文

Oh el 。其次希伯來文 Sucka 字，按

字j原來說，乃源於動詞 Sakah 遮蓋之
意，因而由這一動詞而成的名詞

Sucka ’正是中文裡「棚」的意思，因而

將這一字譯為帳棚。一般來說，帳棚較

帳幕簡陋，而且更屬暫時性，因而在依

I: 8 所說，在葡萄園中所支搭為看守成

熟的葡萄（廣義地包括其他瓜果）的棚

子，希伯來文即稱為 Sucka 。又約納先
知臨時所支搭藉以休息的棚，希伯來文

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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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稱為 Sucka （見納4:5 ）。此外，猶太

人遵主命每年應過帳棚節，即七天之久

住在帳棚內，而這棚即是以樹枝樹葉所

搭成，因此，希伯來文稱帳棚節為 hag

suckoth 0 以上是希伯來文 Ohel 與

Sucka 以及在中文譯為帳幕與帳棚之區

別，不過這兩字有時也通用，如對軍隊

行軍或出征時，藉以棲身之地，聖經上

有時用 Sucka ’藉以說明它的暫時性

（如撒下 l I: 11 ﹔列上 20:12,16 等），但

有時也用 Ohel ，如列下 7:7﹔耶 37:

I 0 。不過嚴格說來，兩字從字源上來

說，多少總是有區別的。

此外，在出 25-40 特別提及一帳

棚，關於這一帳棚既非用樹枝樹葉所支

搭，也非屬暫時性的，而是天主命梅瑟

為天主所建造的聖所。天主願藉這聖所

與以民接近（出 25:8-9 ），是以這一聖

所，在希伯來文也不稱為 Sucka ，而稱

為 Mishckan 。按希伯來文 Mishckan
這一字，乃居住或住所之意。不過若將

該字只照字義而譯為居住或住所，欠具

體的意義，故思高譯本乃將這一字譯作

帳棚。若按前面對帳棚的解釋來說，固

不適合，不過從上下文自可看出這一帳

棚，並非指一簡陋的棚子，因為它是天

主的住所，尤其帳棚內以椎慢間隔為前

後兩部，即聖所與至聖所（出 26:33-

34 ），是以稱為帳幕也無不可。事實上

新約裡不少地方，如希 9﹔默的5 ，稱

這一帳棚為帳幕。

此外，聖經裡還常以另一名詞「會

幕」’來稱這帳棚或帳幕（全舊約裡先

後共用一百三十九次）。按這會幕希伯

來文稱為 Ohel Mohed 或 Mishckan

Mohed （由希伯來文這一稱法，可知前

文所說天主的 Mishckan 住所，如譯作
帳幕較好），按 Ohel Mohed 就字面

講，即約定好在該處相會的帳幕，因而

譯作會幕（英文作 Tent of Meeting ）。
不過所謂相會，不是指以民在該處相

會，而是指天主與梅瑟相會，如出 30:

932 

36 所說：「．．．獻在會幕中的約櫃前，即

我與你會唔的地方」。又因為在這稱為
會幕的帳幕或帳棚的內部，存放著藏有

約版的約櫃，是以這會幕又有數次稱為

「約幕」’見戶 9: 15 ﹔ 17:22-23 ﹔ 18:2等

處。

以上是就帳棚、帳幕、會幕字意的

解釋，而且由上文所述，帳幕、帳棚二

字，除那為人所居住的外，其他帳幕也

好，帳棚也好，與會幕一詞都是同意

字，即指天主命梅瑟為天主所建造的聖

所。

2 帳幕（帳棚）之哺意

帳幕如前文所述，按字意，原是指

遊牧民族用毛織物所支搭藉以棲身的住

所，但以民由於久居帳幕，以帳幕為

家，是以日後，進入了客納罕許地，雖
已建造了磚或石屋，而仍稱為帳幕（參

閱列上 l 2: 16﹔撒上 4: 10﹔撒下 12: 16 ; 
18: 1 7 ﹔ 19:9 ），無疑這只是借意的說

法。此外，又因為帳幕，易於拆卸，不

時轉移他處，故通常為時甚為短暫，因

而聖伯多祿將他的肉身比作帳幕。當他

得知不久人世時，他說：我知道，我的

帳幕快要拆卸了（伯後 l : 13-14﹔參閱格

後 5: 1-4﹔依 38: 12) 
不過，含有極深寓意的，乃梅瑟奉

天主的命，為天主所建造的帳棚（或帳

幕）。如天主命梅瑟為他建造這帳幕

時，天主明說：「好讓我住在他們中

間」（出 25:8 ），因此，這一帳幕，乃天

主居於人間，或天主與人同在的象徵。

基於這一理由，我們才可以明瞭聖若望

何以論及聖言成人居於人間時，說：

「他在我們中間支搭了帳幕」（若 l : 14) 

（按希臘文）。無疑，聖若望用了支搭

帳幕這一詞，是為反映舊約時代，天主

在曠野命梅瑟為他建造帳幕的史事﹔不

過毫無疑問的，因耶穌，天主第二位聖

子，降生成人，居於人間（即在我們中
支搭了帳幕），遠超過舊約時代，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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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幕內顯現給以民的領袖如梅瑟、撒慕

蘭等幾千萬倍。關於這新約遠超過舊約

一事，聖若望自己已立刻加以印證，故

此說：「因為法律是藉梅瑟傳授的，恩

寵和真理卻是由耶穌基督而來的．．．．．．」

（若l 17 ）。聖若望言外是說，天主在舊

約時代的帳幕裡，只傳授給梅瑟法律，

而藉耶穌所搭的帳幕，即耶穌的降生成

人，才賜給了人類恩寵和真理。法律自

然不能和恩寵與真理相比。為此新約裡

耶穌所搭的帳幕，自然較舊約裡梅瑟所
搭的帳幕高貴萬倍。

末後，聖若望宗徒以及聖保祿宗

徒，更說明舊約時代的帳幕，只是天主

永遠所在的天堂的預像，真正的帳幕乃

是天主永遠居住的天鄉。如聖保祿說：

「因為基督並非進入了一座人手所造為
實體模型的聖殿（按帳幕乃聖殿的前

身），而是進入了上天本境」（希 9:

24 ），換言之，即我們今日所稿的天

堂。而這同樣的意思，聖若望在默示錄

裡也很清楚地寫給了世人，而且在天主

奇妙的敵示下，以這一意思作了全部聖

經 舊約與新約一的結論，因這一

思想乃聖若望在默示錄作結論、論及新

天新地時所寫。他說：「我聽見由寶座

那裡有一巨大聲音說：「這就是天主與

人同在的帳幕，他要同他們住在一起，

他們要作他的人民，他親自要「與他們

同在，作他們的天主』」（默 21 :3 ）。由

默這一段話看來，舊約裡天主以在人間

支搭帳幕與以民同在，實是日後天主與

人永遠在天堂上同在的預像與準備。由

此可見舊約裡天主命梅瑟為他建造帳幕

這一史事寓意之深。

最後就拉丁文 Tabernaculum 一
詞，再附帶一句，在舊約裡天主命梅瑟

所建藉以與以民同在的帳幕（帳棚）

拉丁通行本作 Tabernaculum 。在新約

裡，耶穌留下了他的聖體，藉以與人同

在，直到世界終窮，而聖教會自古將存

放聖體的聖櫃’拉丁文也稱為

Tabernaculum 。這樣聖教會特意用

Tabernaculum 這一字，來反映天主在舊

約與新約對人類的愛，即由舊約始，直

到新約，天主始終顧與人同在。直到世

界末日後，天主使人類永遠同他在一

起，住在天上的帳幕一天堂 裡。

見2017聖殿、 2072盟約、 1745梅瑟、 166

厄則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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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裡多次提及有關帳棚節的慶祝

（見肋23:34-36,39 43 ：，申 16:13-15 ：，編

下 8: 13﹔厄下 8:13-18 ）。今為清楚起
見，分別以下列各點來對帳棚節，作一

較詳細的說明。

1. 名稱
按肋 23:34 所載：「你告訴以色列

子民說：七月十五日是帳棚節」是以這

一節日的名稱是「帳棚節」。這一名稱

也散見於舊約其他各經卷內，如申 16:

13,31 ﹔編下 8: 1 k 厄上 3:4﹔匣 14: 16 

等。﹛且按出23: 16這一節日，又稱為「收

藏節」’正如申 16: 13 也說：「你由禾場

和榨酒池內收藏了出產以後，應七天舉

行帳棚節」

2. 塵祝儀式

關於帳棚節慶祝儀式，猶如慶祝臨

越節一樣，為期七天，即由七月十五至

二十一白。所謂七月乃按希伯來人所稱

的七月，即提市黎月（ Tishri ），約在今

日陽曆九至十月間。第 日應召集聖

會，不可作任何勞工，除照每日的規

定，向上主獻火祭、全矯祭、素祭、祭

獻和美祭外，尚有還願祭和自願祭（見

肋 23:33,38 ）。此外，第一日應獻十三

頭公牛價，公羊二隻，一歲無暇的公羔

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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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十四隻。

至於素祭是用抽調的細麵’而且為

每頭公牛積，獻十分之三「厄法」’為

每隻公綿羊十分之二「厄法」’？為每隻

公羔羊十分之一「厄法」。此外，每日

應獻一隻公山羊作贖罪祭。七日之久，

每日應獻上述的祭品，只是公牛續第一

天十三頭，第二天十二頭，逐日減少一

頭，直到第七天獻七頭（見戶 29: 12-

39 ）。此外，為慶祝帳棚節，顧名思

義，這一節期，既稱為帳棚節，以民家

家戶戶應以橄欖、長春、棕摘等樹枝，

在屋頂上、庭院裡、天主殿字的庭院

內，各廣場上（參閱厄下8:15-18 ）支搭

帳棚，並七天之久，住在帳棚內。按日

後猶太人法律的詮釋，病人以及服事病

人的人、女人、奴僕以及需要母親照顧
的小孩，都可以不必住帳棚（見米市納

Mishna, Sukka 2,408 ）。至於有關肋

23:40 ：「第一天你們應拿著樹木結的美

果，棕摘樹枝，葉密的大樹枝和溪邊的

柳條．．．．．．」的經文，日後撒杜塞人以為

只是指支搭帳棚，而法利塞人則認為應

照字面講，即人人應手裡拿著上述的樹
枝。事實上，瑪加伯時代過帳棚節時，

人人手裡拿著樹枝（參閱加下 10:7)
較後時期，又由這一作法演變為用金繩

或銀繩或其他繩索把棕擱、柳枝及香樹

枝個成一束，希伯來文稱為 Lulab 0 當

早晨獻祭時，肋未人開始唱那篇名叫

「亞肋路亞聖詠」（即 l 18 篇），在唱第

一節，第25節，即最後一節時，百姓使

一起上下、前後、左右搖動這成姻的樹

枝（ Lulab) 
此外，司祭圍繞著祭台轉一次，第

七天轉七次，當司祭圍繞祭台轉行時，

百姓也上下前後搖動這束樹枝，由於第

七天應轉七次，故稱這天為「大賀撒納

日子」，也即大慶日。在以民充軍後又
加了兩種儀式：第一，即在這慶節期

內，每天早上司祭用一金器，由史羅亞

水池盛三「羅格」（約合一公升多〕水，

934 

帶到聖殿，傾倒在全矯祭台西南角（因

為在巴力斯坦，雨通常由西南風吹

來），這一禮儀無疑與祈雨有關。但猶

太經師卻強調導源於梅瑟在西乃山所行

過的儀式。不過，聖經上並未有明文記

載，只暗示古時曾有過類似的禮儀而已

（參閱撒上7:6 ）。此外，為依12:3 ：「你
們要愉快地從救援的泉源裡汲水」的經

文，是一很好的注釋。耶穌也就在這一

慶節最後那天，即第七天，向在場的

人，大聲說：「誰若渴，到我這裡來喝

吧！凡信從我的，就如經上說：從他的

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若7：凹，38 ）。

聖史自己注釋耶穌的話說：「他說這

話，是指那信仰他的人將要領受的聖

神」（仝前）。是以耶穌乘此機會講了他

將要賜與人的活水，即聖神的道理。

另一儀式，即在第一天晚上，後來

經師們也主張在最後一天的晚上，在所

謂婦女庭院中懸燈結彩，使庭院中大放

光明。若 8: 12 所載：「耶穌說：我是世

界的光﹔跟隨我的，決不在黑暗中行

走，必有生命的光」。也許這話，就是

在帳棚節，當庭院內大放光明時，耶穌

觸景生情，乘機會說出，他才是照世的

真光。

此外，應提的一點，即按猶太人所

過的三大慶節，通常都是七天，為過帳

棚節也是七天，如肋 23:34 所說。但在

肋 23:36 說：「第八日又應召集聖會，

給上主獻火祭」’這樣看來，為過帳棚

節似乎是一連慶祝八天。不過，按猶太

經師的講解，帳棚節本身只是七天，這

第八天的慶節，應視為獨立的慶節，而

且是結束全年所有的慶節﹔是以在這一

天，百姓不必住在帳棚內，但由於是全

年所有慶節的結束日，所以仍需獻節日

所獻的全矯祭、贖罪祭，而且如安息

日，不得作工，尤其應唱大「亞肋路

亞」讚美歌，以這一天為極大喜樂的日

子。猶太經師又稱此日為「可喜的法律

曰」’因為在這一天讀完了全年應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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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下一安息日又重新從創世紀開始

讀另一週期的法律誦讀。是以這一天為

猶太人是一特別喜樂日子，有一經師竟

說：「誰若沒見過該日（傾水禮）的喜

樂，那他就算一生未見過喜樂」（米市

納 Mish凹， Sukka 5,1) 

3. 帳棚節的起源

關於帳棚節的起源，雖然摩文刻耳

(Mo、rinckel ）曾強調猶太人的帳棚節，

是受了巴比倫人的影響，因而可說導j原

於古巴比倫人。按摩氏的意見，帳棚節

（七月十五日）、贖罪節（七月十日）以

及新年節（七月一日），原先只是一個

慶節，亦即傲效巴比倫人的新年節，在

七月初慶祝這節日，日後逐漸演變，才

分三個慶節來慶祝。不過摩氏這一學

說，因缺少歷史根據，為大多數學者所

棄。之後，克繞斯（ H. J. Kraus ）認為

根據肋 23:42 等節，以民慶祝帳棚節，

是繼承以民在曠野尚屬半遊牧民族時，

就已舉行的帳棚節。不過，克氏這一意

見，也不為學者接受，因為當以民在曠

野時，既經常住在帳幕中，再以居住帳

棚來慶祝此節，可說毫無意義。是以大

多數學者認為：以民以居住帳棚來慶祝

此節，一定當在進入了客納罕地之後，

所居住的已是房屋，而非帳幕，因此，

以居住帳棚來紀念昔日在曠野時的苦

況，才有意義。此外，按出 23: I 6 ; 34: 

22稱帳棚節為「收藏節」’意在晚秋（九

月、十月間）以民應將由勞力所得的出

產，如初熟之果，獻於上主，是以這帳

棚節當與農業有關，而且按不少學者的

意見，所謂「帳棚」原是指當農產品快

成熟時，在田地裡所支搭的帳棚，原為

住在裡面看守即將成熟的農產品，如瓜

果葡萄等，接著在九月收穫時，就在田

間的帳棚內，歌舞作樂，以慶祝豐收，

日後逐漸演變，而形成了宗教節日。總

之，帳棚節的開始，當在以民入居客納

罕地之後，而起源則當與農業生活有

關。不過真正究起源於何時，實不易作

一確切的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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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4 影像

Statue Statua 
見的 l 立像。

1695 ~尼索
Dionysus, Uber 

此神之名在舊約中出現兩次，即加

下 6:7 及 14: 33 。他的名字除了影尼索

外，還有巴苛斯（ Bacchus ）、里貝爾

(Liber ），他是則烏斯和色默肋

( Semele ）的兒子，為喜樂和美酒之

神，因為他解人的生活苦悶。影尼素的

神話和來歷很複雜，希臘和拉丁作者，

尤其是詩人 Homer肘， Horatius, Ovidius 

屢次頌揚他。每年四次一一兩次即第一

次和第四次特別隆重一一為他舉行慶

節：

( 1 ）民間影尼索節，於十二月中舉

rr ; 
(2 ）肋乃節（ Lenaae ）與嘗新酒有關，

於正月底舉行﹔
( 3 ）安特斯特黎雅（ Anthesteria ），即

花卉節，於三月舉行﹔

(4 ）在安特斯特黎雅之後舉行，名叫

「大影尼索節」。

其時抬出巴苛斯像遊行街頭，他的

崇拜者，不分男女，扮作撒提爾一一半

人半山羊神，又跳又H昌，放肆不已。由

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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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讀者可了解，信仰唯一天主的猶太人 教。保祿給其夫婦二人宣講了有關信仰

是如何惱恨這些節目。加下6:7說：「他 耶穌的道理，論及正義、節操和將來的

們都被脅迫參與祭耙﹔一到影尼索節， 審判，致使斐理斯害怕起來，而將該次

應頭戴長春籐冠，參與慶祝膨尼索的遊 的會見斷然結束（宗 24:24,25)

行」
見 668 希臘主義、 1612 偶像崇拜。

1696 ~斯苛洛

Dioscorus 

月名，在這一月，里息雅給猶太人

寫了函件（加下 l 1: 21 ），只一次見於聖

經。此月名就現有形式是希臘文，但在

色霎苛王朝的日曆上（亦即馬其頓日

曆），卻找不到以此為名的月份，亦不

見於其他任何古老文件上。故此，有人

以為它是安提約基雅朝廷中敘利亞所特

有的月名，亦即「狄斯托」（ Dystros) 

月，在現今二月、三月之間。

見 265 月。

1697 得魯息拉
Drusilla 

是巴力斯坦王黑落德阿格黎帕一世

的女兒，生於公元 37-38 年間。猶如其

他一切黑落德家族的女子，以貌美放蕩

著名 0 年十二歲就被許給苛瑪革乃王之

子安提約古厄丕法乃為妻，但因其未婚
夫不欲行割損禮而將婚約毀掉，下嫁給

厄默撤王阿齊次（ Aziz ）為妻。羅馬總

督斐理斯受其美顏之誘惑，託一猶太術

士名阿托摩斯者（巴爾耶穌？）從中科

旋，將其婚姻破壞，納之為妾，而生子

阿格黎帕。得魯息拉於宗 24:24 出現

時，約有十八歲，既出身於貴族，對於

宗教問題頗有興趣，故打發人叫保祿來

講解一下，那種來自猶太主義的新宗

936 

1698 得撤洛尼（城）

得撒洛尼在聖保祿時代，是馬其頓

的省會。保祿在第二次的傳教行程中，

曾傳教於此，並留下兩封寫給本城教會

的信件。它原是一座平平無間的小村

鎮，後被大亞歷山大的一位軍官加桑德

爾所擴充修建，並以自己妻子得撒洛尼

之名稱之，以茲記念。公元前 108 年，

被羅馬人所佔領，因其地勢適中，水陸

交通四通八達，乃成為當時商業的重

鎮。自公元前四六年之後，此城變成一

座自由城市，有自己的官長來治理一切

（宗 17:6,8)
當保祿抵達此城時，已有不少的猶

太人僑居在此，他們並建有自己的會

堂，但是對保祿的傳教工作，這批猶太

人非但無趣，且極盡迫害之能事，將保

祿及保祿的一些朋友助手，控告於本城

首長面前，謂彼等乃造謠生事及反對羅

馬之人物。保祿只好同息拉離棄該城，

往貝洛雅去了（宗 17: 10 ）。雖然如此，
卻仍有一批城民及不少的顯貴婦女，信

從了福音（宗 17:4)

目前得撒洛尼是希臘的第二座大

城，今名撒羅尼基，人口約有二十五
萬，仍有不少猶太僑民居住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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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9 得撒洛尼前後書

Epistles I and 11 to the 
Thessalonians, Epistolae I et 
II ad Thessalonicenses 

1. 得撒洛尼前書

1.1 寫信的起因及目的

保祿在第二次出外傳教時，曾來此

城建立教會，最初三個星期之久，專門

給猶太僑民傳教，並進入他們的會堂，

但因見效果全無，乃專心致力於外邦

人，經數月之久，有不少人回頭入教，

並有一批顯貴婦女，信從了保司在所傳的

福音（宗 17:4 ），如此建立了一個使保

祿非常滿意及值得驕傲的教會。可是也

就在這種情況之下，那批嫉視宗徒的猶

太人，似已忍無可忍，於是以行動來反
對保祿，企圖將之繩之以法，保蘇乃同

息聽從教友們的勸導，離開得城，前往

貝洛雅另行開教去了。

可是保祿對自己才建立的教會，卻

非常放心不下，明知它正在需要自己的

指導及扶助，以渡過這一受迫害的難

闊，幾次想親赴得城，皆力不從心（得

前 2: 18 ），只好白雅典打發自己的弟子

弟茂德前往得城，探望自己心愛的信友

（得前 3: 1 ）。弟氏在妥盡了採訪的職務

之後，轉身回報業已前赴格林多城的保

祿（宗 18:5 ），向他報告了得城教會的

現況，消息有好有壞：好的方面是信友

們堅持由保祿所得的教訓，實行信望愛

三種美德，雖在受迫害的光景之下，仍

對保祿愛慕有增無減：壞的方面則是有

些信友對邪淫的毛病仍未改除，且游手

好閒，不務正業，更對主的再來，及何

時來臨有相當大的誤解（得前 4:13 ﹔ 5:

2 ）。保祿本人既然不能親自赴得城改
正這些弊端，於是以書信來向教友傳達

自己的訓誨，開創了保祿以文字傳教的

先聲，時在公元五一年的春天。

1.2 書信內容

1.2.1 回憶以前彼此圍聚的生活

保祿以愉快及感恩的心情，說得城

信友們熱心的生活情形，是天主特選的

標記，及聖神德能的工程（得前 1: 2-

5 ），他們已堪稱為其他教會的模範（ 1: 

5-10 ）。回憶自己如何在得城，苦心孤

詣，吃苦耐勞，大公無私的傳揚了天主

的福音（得前2:1-7 ）。得城的信友是自

己特別鐘愛的子女，是以他曾盡力為他

們工作，甚至為了他們的益處，不惜獻

上自己的生命，以領導他們歸向真主

（得前2:7-12 ）。得城的信友雖在猶太人

的磨難中，對接受了的天主的福音，仍

堅定不移（得前 2:13-16)

1.2.2 別後，b情

自離別以來，保祿心中念念不忘自

己心愛的教友，並以他們而自豪，切望

能親身去探望他們（得前2:17-20 ）。保

祿既不能如願以償，只好打發弟子弟茂

德為代表前往得城（得前 3: 1-5 ）。弟氏

歸來向保祿報告了關於得城教會的好消

息、，使宗徒心中愉快，而由衷地感謝天

主（得前 3:6-13)

1.2.3 幾點說明

在勸告信友要度聖善，純潔，愛德

的生活之後（得前 4:1-12 ），說明死去

的信友，會同樣地瞻仰再度來臨的耶穌

的光榮，同 切的信友共赴天國（得前

4:13-18 ）。但耶穌來臨的時刻，卻是未

知之數，猶如盜賊會忽然來臨，是以信

友應時常準備自己（得前 5:1 11) 
1.2.4 勸言：要特別注意團體生活的和

諧，敬重長上（得前5:12 13 ），敦睦和

平（ 5:13 15 ），心情愉快，感謝主恩（ 5: 

16 18 ），尊重神恩，躲避罪行（ 5: 19 

2 2 ）。最後贈言問安及祝福（ 5:23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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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得撒洛尼後書

2.1 寫信的起因及目的

雖然我們不能確知是什麼原因令保

祿在寫了第一封信之後的不久，又另寫

第二封致得城的書信，但是由第二封的

內容，我們可以略知其寫信的動機，不

外是在糾正當時信友們的一些錯誤觀

念，以及對保祿第一書信的歪曲見解，

比如他們以為主不久就會再度來臨（得

後2:2 ），致使人們陷於混亂的狀態﹔甚

至一些游手好閒的懶漢，更以此為理

由，不再從事任何勞作，而只在等候主

的再來（得後 3: 11 ）。保祿在聽到這些
消息之後，心中當然非常難過，可是本

身仍為環境所阻，不能前赴得城，親自

訓導信眾，於是在不得己的條件下，寫

了這第二封致得城信友的公函。

2.2 內容

首先向信友們致候，讚美信友們堅

固的信德及高超的愛德，尤其是他們在

迫害中仍能堅持恆心（得後 1: 3-4 ）。但

是天主是公義的，終有一天會壓制惡人

們迫害的兇燄，而賜光榮與受磨難的人

（得後 1:5-10 ）。鼓勵信友們要如往昔繼

續前進（得後 l :11 12) 
接著保祿直接解釋信友們關於主再

來臨的誤解，亦是本書信的核心部份。

信友不應為了耶穌再來臨的日子而擔心

害↑白（ 2:1-12 ），因為天主聖神並沒有

將日期歐示給任何人，宗徒本人上次書

信的目的，亦並非在告訴信友主再來的

日子（ 2:1-2 ）。主再來之前，將有假基

督出現，引導不少的人走向喪亡（ 2:3-

6 ），但是他終會被上主所消滅（ 2: 7-

8 ）﹔信從及追隨他的惡人們，亦將同

歸於盡（ 2:8-12)

最後，保祿勸勉及鼓勵信友，使他

們知道，他們所走的是康莊大道，是正

宜的真道，故不必驚慌，要者，是應持

之以恆（ 2 ：日一 15 ）。望上主賜與信友力

量，以行善克盡己職（ 2:16-3:2 ）：天主

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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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會賜以神力及堅固得城的信友（ 3: 3-

5 ）﹔要效法保綠勞作的表樣，盡力躲

避游手好間的惡習（ 3:6 12 ）。彼此要

相親相愛，以善行互助，並要躲避與那

些不聽宗徒訪ii 導的人們往來（ 3: 12-

13 ）。最後以祈禱、致候及祝福結束了

本書信（ 3: 16-18 ) 
關於得前的真確性，曾經有人加以

反對，以為並非出於保祿之手。這種意

見首先為包爾（ C. Baur ）及其弟子所倡
導，曾經轟動一時，但目前已不再為人

所接受。但是關於第二封書信，卻仍有

不少棘手的問題，仍在等候學者們去解

決，主要的困難，是後書與前書的差別

太大，似乎是出於不同作者的手筆，比
如口氣與文筆之不同，前書洋溢著愛

情、細緻、親切的情感﹔後者則具有冷

靜、造作及公文式的作風。前後兩書所

用的詞句也大有分別，以及二書所討論

末世論的方式也迴然不同，致使有不少

的人，在懷疑是否二書出於同一作者之

手。雖然得後有上述的困難，但是絕大

多數的公教學者，及不少的非公教學

者，仍將得後歸於聖保祿，成認後書是

在寫了前書不久後幾個月寫成的，而書

寫的地點，則與前書相同，即格林多

城。

見 1698 得撤洛尼。

1700 患攘擱病者

這種病症在古東方人的心目中，以

為是由月亮所致，並以為它隨月亮之盈

虧而加重或減輕，病重時，它使患者猶

如狂人激動吵叫，好似失去了理智。在

聖經上耶穌所醫好的那個兒童，不只是

癡痛病患者，而也是附魔的人（瑪 17:

14-20﹔谷 9:14 28﹔路 9:37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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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 情慾﹛私慾l
Concupiscence, 
Concupiscentia [Lust] 

狹意的說來，情慾是對世物不正常

的渴望。在聖經上這一詞被利用了六十

次，有時作名詞用，有時作動詞或形容

詞用，其含意之廣，用法之多，實非倫

理學上對「情慾」的定義所能概括，故

此思高譯本亦披上下文及原文意義所指

而有慾望（依26:8 ）、渴想（詠21 :3 ）、

希望（詠 l 12:10 ）、貪婪（詠 106: 14 ）、

貪欲（詠 78:30 ）、隨心所欲（詠 10:3)

等的翻譯，而這些意義都來自希伯來原

文的（ Taawah ）塔阿瓦，或新約上希臘

文（ Epithymia ）厄丕杜米雅一詞。由上
面的例子可以知道，「情慾」有時只是

希望或渴望的意思，根本與倫理上的善

惡無關。是惡的，如果所渴望的對象是

惡的，或被法律所禁止的（見德 l ：日，

路22: 15﹔出20:1 7﹔緩6:25 ）。有時「情

慾」一一渴望之意一一轉喻所渴望的對

象（見詠 20:3 ﹔ 77:29﹔窺 10:24 ﹔ 11:

23) 

但是「情欲」在舊約中，絕大多數

是指一種不規則的貪望而言，比如曠野

中的貪求肉食（戶 l 1 :4 ），及惡人的貪

望（第21 :29﹔詠 111:10﹔參見出20:27;

申 5:21 ﹔ 7:25 等）。

在新約中，聖保祿更清楚地指出情

慾是罪惡的後果，留於囡犯罪而敗壞的

人性之內（羅 6:12 等）。情慾引人走向

罪惡（雅 l : 14 ），情慾與肉身聯合攻擊
靈性。聖若望謂有三種貪慾：肉身的貪

慾’眼目的貪慾’人生的驕傲（若－ 2:

16 ），而這三種貪慾都是以塵世的事物

為對象。教友既是基督妙身的肢體，應

放棄自己的邪惡貪慾’而要與聖神結合

起來度超性的生活（迦 5 :24-25) 

1701 - 1703 

1702 探子﹝偵探l
Spies, Exploratores 

諸凡負有使命偵察或窺視某一地

區，或某一環境的人，稱之為探子。聖

經上的探于多以地理上的偵探為限，如

若瑟就曾向他的哥哥們恐嚇說：「你們

是探于，前來刺探本地的虛實」（創 42:

9,12,13 ）。梅瑟亦曾打發探子去偵察客

納罕地（戶 13 ）。探子們回來之後，向

梅瑟回報福地的富有，人民的強壯，城

池的堅固，並帶來了那地的出產以資證

明。探子對國家的安全是具有很大危險

性的，是以各國盡力防範偵探的偷入，

古今皆然。無怪乎耶里哥王令人關起城

門，按家搜查，捕捉若蘇厄所打發的兩

名探子，幸得妓女辣哈布的援助，才免

於難（蘇2﹔希 l 1 :31 ）。丹支派的人及
達味都曾利用過探子，以獲得正確的情

報（蘇 18﹔撒上 26:4 ）。阿孟人亦曾控

告達味的使者是一批探子（撒下10:3 ）。

此字在新約中只見一次，即迦 2:4 。

1703 教會

Church, Ecclesia 

1. ~·吾j原

「教會」’英文作 Church ’是來自

晚期希臘文卸riako月，意謂「上主的

殿宇」：拉丁文作 Ecclesia 是希臘文的

直接音譯。希臘文 Ekklesia 出自動詞

Ekkalein ，含有召集人民，邀請人赴會

之意。在希臘文內，此字常指人民的集

會，或市民的聚會，從不指社團，或帶

有什麼宗教的意義﹔但在新約內，此字

除一二處指平常的集會外（宗 1 9 : 

32，呵，40 ），大抵常指宗教的集團，或

宗教的集會﹔為此，以「教會」二字來

譯 Eccles悶，頗為恰當。新約內以教會

指全世界教會，如嗎 16: 18, 18: 1 7﹔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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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迦 1: 13﹔弗 1:22-23﹔斐 3:6：，哥
1:17,24等處﹔指地方教會，如格前1: 1; 

迦 1 :2﹔羅 16: 1,4：，指家庭內的教會，如

羅 16:5﹔格前 16: 19﹔哥 4:15﹔費2，指

:k;舉行敬禮或講道的集會，如格前 l 1: 

18; 14: 19,28,33 36 。

新約使用此字表示教會，是來自七

十賢土譯本。七十賢士譯本常以此字翻

譯希伯來文 Qahal （集會、集團）﹔但

有時也用 Synagoge 翻譯此字，不過平

常多用 Synagoge 翻譯希伯來文

hedah ’此字亦含有集會之意。這兩字

在希伯來文內，常指宗教集團或集會，

所以七十賢士譯本用以譯這兩字的

Ekklesia 和 Synagoge ，也就另具一番

新意，宗教的意義。自新約採用此二字
後，此二字就專指教會集團。散居在外

受過希臘文化教育的猶太人，既以

Synagoge 來表示自己的集團，所以初興

的基督徒就以 Ekklesia 來指稱自己的教

會，只有以猶太信友為主要讀者的雅各

伯書內，一次用了 Synagoge 來指稱基

督徒集團（ 2 : 2 ）。在新約內，用

Synagoge 指猶太人集會的會堂，但從未

用 Ecclesia 指教堂。在我國因有不同的

譯名，故不易相混，但在外國文字內，

常以此字指教會，亦指教堂﹔這或許是

因為新約將教會比做一座建築所致（若

2: 19-21 ﹔弗 2:19-22﹔格前 3:9 17﹔伯

前 2:4-5)

2. 名稱
舊約教會和新約教會，都是天主召

集來恭敬自己的社會集團，為此，舊約

用以指稱舊約教會的名稱，都可以用來

指稱新約教會，而且意義更為確切，因
為舊約是為新約而設立的，舊約所有的

都是新約的預像（格前 10: 11 ﹔羅的：

4 ）。此外，新約奉耶穌為主（若20:28 ﹔

宗 2:36：，羅 10:9﹔斐 2:10-11 ），凡舊
約歸於天主的，新約亦以之歸於基督﹔

所以「天主的教會」（格前 10:32﹔迦 l : 

940 

13 ）。亦稱之為「基督的教會」（羅 16:

16﹔迦 1:22 ）。在新約內教會的名稱繁

多，大抵不外﹒「天主的百姓」（路 I: 17 ; 
宗 15: 14﹔出 24:3 】 8﹔詠 72:2 ），「特

選的民族」（伯前 2:9-10﹔羅 8:31-34 ﹔

出 19:5,6﹔依 43:20-21 ），「曠野中的

會眾」，因為教會在世，有如以民之在

曠野（宗 7:38﹔希 l I: 13﹔申 4: IO) 

「天主的以色列」（迦 3:29 ﹔ 6: 16﹔羅 9:

6-8﹔出 4:22-23﹔申 27:9 ），「蒙召為

聖徒的集團」（羅 l :7﹔格前 1:2﹔申 14:

2﹔肋 19:2﹔耶 2: 3 ），「得救人的集
團」，「以色列的遺民」（宗 2:47﹔羅 9:

27-29﹔依 4:2-3 ），「基督的淨配」（瑪

依 15；若 3:29﹔弗 5 ﹔ 25-27﹔依 1 :21 ﹔耶
2﹔則 l 6:23﹔歐 1-3 ），「基督的葡萄

園」（瑪 21 :28-41 ：，若 15: 1-8﹔依 5: 1-7 ; 
27:2-5﹔耶 2:21 ﹔詠 80:9-19 ），「基督

的羊群」（路的：4-7﹔若 10﹔耶 23: 1-6 ; 
貝的4﹔匣 I 1:4-17 ），「新約的選民」（希

9:11-28 ; 10:11 18﹔耶 31 ），「在基督

內的新受造物」（格前 15:20 23,45-49 ; 

格後5: 17 21 ﹔迦6: 15 16﹔申 32: 18﹔依

1 :2 ），「在世的天國」（瑪 16: 18-19﹔路

12:32﹔默5:9-10﹔得前2:11-12﹔出 19:

5-6﹔詠 114:2 ）。參見（ 6 ）教會性質條。

3. 建立

教會是天主父派遣他的聖子來世建

立的，是聖子奉父命來世完成的工程

（若 9:4 ﹔ 17:4 ），就如天主藉梅瑟建立

了舊約教會，同樣天主藉他親生的聖子

建立了新約教會（若 l : 16-17 ）。天主藉

梅瑟與以民立盟，殺牲灑血為誓，使以

民成為天主的百姓，期待天主預許的實

現。時期一滿，天主派遣他的聖子來

世，出生於女人，自作犧牲吉普贖價，流

盡己血重建新約，使全人類成了天主的

子女，獲得了罪赦，在世建立了天國

一教會（希 8-10﹔迦4:3-5﹔瑪 26:28 ﹔

路口：20﹔哥 l : 13-14﹔迦 4:24-31)

天主藉聖子在世建立了教會，實踐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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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類的恩許（創 3: 15 ﹔ 12:3 ）和與以

民結立的盟約（創 l 5: 18; 17:7-8﹔申 4:

9-14 ），完成了他造世贖世的計劃（弗

1) 

天主藉梅瑟在屬勒布山頒布了法

律，訂立了盟約（申 5:1 5﹔拉 3:22) , 

天主聖子在加里肋亞湖邊的一座山上，

宣布了新約的法律，教會的大憲章，天

圓的福音（瑪5 7 ）。梅瑟宣布的是天主

的話，隔著雲霧與天主交談，是天主的

僕人（出 24:12-18 ）﹔基督不然，他是

天主聖言，在起初就與天主同在，自身

為天主，在父懷裡的獨生者，天主聖子

（若 1:1-2,18 ﹔ 8:35-37 ）。他來世是為

給人講述他的父，使人認識他的艾，明

瞭他的父對世人懷的心願’使人見了他
就如見了他的父（若 6:39 ﹔ 8: 19 ; 14:6-

7﹔瑪 11 :25-27 ﹔ 18:14 ）。他不尋求自

己的光榮，只尋求承行父的旨意（若 8:

50’”，55 ）：講論的是父要他議論的話

（若 7:17-18 ﹔ 12:49-50 ），作的是他父

要他作的事（若 5:19-20 ﹔ 8:28-29)

好叫世人相信他如同相信他的父（若12:

44-45 ﹔ 13:20﹔瑪 10:41 ），尊敬他如同

尊敬他的父（若 5:23 ），因為他原是出

自父，與父原是一體（瑪 3: 17﹔若 10:

30,36-38 ）。他在這一信仰上建立了他

的教會（瑪 16:16-19 ），行奇蹟驅魔，

復活死人，也是為要求世人對他表示這

一信仰（谷 1 :34’”，路 5:17-26 ﹔ 7:11-

17﹔若5;6;9;11 ）﹔最後為證實這一

信仰，拿出自身來作證﹒死後第三日復

活（瑪 12:38 40; 16: 1-4,21 ﹔若 2: 18 
22 ）。這都是父要他作的工作（若5:36 ﹔

10:25 ），是父對他所言所行加蓋的印證
（若 6:27 ）。他在這一信仰上建立了教

會，是要教會直到末日在世給這一信仰

作證（若 15:27 ﹔ 20:30 31 ; 21:24-25 ; 

宗 l :8; 2:14 36; 3: 12間訝， 4:8-12) 。

4. 組織
社團的建立如沒有組織，即不成為

1703 

社圈。教會既是基督建立的，也即是基

督所組織的，他在世一開始傳教就召收

門徒（若 l :35-51 ）﹔繼續傳教就繼續召

收門徒（瑪4:18-22 ﹔ 9:9-17 ）。門徒分

兩等：普通鬥徒（瑪 8:21-22﹔路 6:17-

18 ﹔ 9:57-62﹔若6:60-66 ）和特殊門徒。

普通門徒究有多少，聖經上沒有確實的

記載，只知他曾一次派出了七十二位鬥

徒出外傳教（路 10:1-12 ），但決不只七

十二人（路6: 17 ），至少有一百多人（宗

1: 15 ），或數百人（格前的：6 ）﹔但特

殊的門徒卻只有十三人。這十二人是由

普通門徒中挑選出來的，負有特殊使

命，故稱之為「使徒」（路 6 : 1 3 

Apostolos ） 。這十二人實是他所創立的

「新以色列民族」的十二宗前且，故又稱

之為「宗徒」（路22:30﹔瑪 19:27 28) ' 
以這十三人為基礎，建立了他的教會

（弗 2:20﹔默 21: 14 ）。這十二人常緊隨

耶穌不離，在他左右私下接受他特殊的

訓練（谷 4: 10-20 ﹔ 7:14-23 ）。耶穌又
派他們出外傳教，賜給他們驅魔治病的

能力（谷 6:6-12﹔路 9: 1-6 ）。在受難前

夕，賜給了他們獻祭的權柄（谷 14: 17 ; 
路 22: 14-20 ），在復活當天晚上，授給

了他們赦罪的權柄（若 20: 19-25 ），在

離世升天前，當面交給了他們訓誨萬

民，施洗傳道授業的權柄（瑪28: 16個20 ﹔

路 24:44-53 ）。這十二人實是父由世界

特選出來交給他的人，為在世繼承他的

事業，為此，他為他們特別舉行了祈

禱，祝聖，即犧牲了自己，好叫他們實

實在在是祝聖的人，為主為人自甘犧牲

（若 6:70-71 ﹔ 15:16,19 ﹔ 17:6-19﹔路 6:

12-13) 

這十二人中，又有三人特殊小組，

是耶穌由這十二人中，特選出來與自己

形影不離的親信心腹（谷1:29 ﹔ 5:37 ﹔ 9:

2 ﹔ 13:3 ﹔ 14:33 ），沒有什麼話不對他

們說，也沒有什麼事不叫他們知道（路

22:7 13﹔若 13 :21-26 ）。其中二人：長

雅各伯和自名為耶穌愛徒的若望，原是

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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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兄弟﹔第三人便是西滿伯多祿。至於

西滿伯多祿，更為奇特。耶穌一收他為

徒，就給他改名叫「伯多祿」一整石

（若 l :40,42 ），日後也乘機說出了他所
以給他改名的原故，是因為他要在這一

塊碧石上建立他的教會，地獄之門

權勢，不能摧毀戰勝這塊碧石，因為他

是建立在信仰主為活天主子的信仰上的

（瑪16:18-19 ）。其餘十一人雖同樣享有

束縛和釋放的權柄（瑪 18:18 ），但天圓

的鑰匙卻只交在他的手中，他享有其他

十一人所未享有的特殊束縛和釋放的權

柄，是十二人中的首領，代表耶穌行

事，牧放他在世的羊群（路 12:32﹔若

10：卜 18; 21:15 17 ）。為此，我們可以

明瞭，何以在耶穌生前和死後，常是怕

多祿一馬當先，代表宗徒發言行事（瑪

16: 16 ; 17:4; 18:21 ﹔ 26:33,35 ﹔宗 1:

15 ; 2: 14 ﹔ 3:6,12 等處）。為此，在怕

多祿殉道後，元首職權屬於繼承伯多祿

位的人，而不屬於尚在世的宗徒若望。

就因為伯多綠身居要職，責任重大，所

以耶穌對他的過失也絕不輕易放過，逢
事必加嚴責（瑪 16:21 23 ）﹔知他富於

血質，過於自信，難免不失足 0馬 26:

33-35 ），故特為他祈禱，叫他失足後

不致喪失信德，堪作支撐教會的警石

（路22:31-32 ）。所以耶穌在世不但建立

了教會，而且在世也組織了他的教會﹔

他自己為主（若 13:12 17 ），他以下是

伯多祿，宗徒的首領﹔伯多祿以下是其

餘十一位宗徒﹔宗徒以下是門徒，門徒
以下是信徒。主在世時完成了父委托

他，要他在世完成的工作（若 17:4 ）。

耶穌復活後四十日內，常顯現給宗

徒，與他們討論天國的事（宗 1: 3 ）﹔離

世升天後，依他所許派遣聖神降來（若

14:16-17 ），繼續進行他的事業，在世

正式公開成立他的教會（宗2: 1 4 ），協

助教會循序發展。宗徒在聖神敢迫引導

下（若 16: 13-15 ），執行主委給他們的

使命，與聖神一同為主作證（若 15: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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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1 ），向世界宣講得救的福音（谷 16:

15﹔弗 1: 13 ），擴展天主的神國（宗 8

日，哥 4: 11 ），組織教會的行政，委任

教會的職員（宗 6: 1-6 ; 11: 1-8; 13:2-5 ; 
15 :28,29 ﹔ 20:22-32﹔格前12:27 30) ' 
在各地設立管理教會的「監督」、「長

老」和「執事」（宗 14:23 ﹔ 15:2; 20: 
17 ,28﹔斐 l: 1 ），規定人選應有的資格

（弟前 3:1-13 ）和對人選應有的態度（弟

前 5: 17-25﹔參見弟前 4:14-16﹔伯前 5:

2 4 ），任命地方「監督」’依照規定在

各地設立「長老」（鐸 1:5-9 ），自始以

伯多祿為元首（若21:15 17﹔宗 1 ：日， 15 ﹔

12:3-17﹔迦 l : 18 ）。伯多祿於公元六七
年為主殉道後，其職位與職權由其繼位

人，羅馬主教繼承，統治天下教會。

這一由主耶穌奠定的組織，在宗徒

時代尚未成定型，到了宗徒教父時代，

即一世紀末，二世紀初，就已成定型，

與今日所有的教會聖統制度大抵相同，

只不過因人數增多，範圍擴大，對於權

限的規定和限制，較為周密詳盡而已。

這是每一組織在世隨時代發展的必然現

象﹔教會自然也不例外。

5. 權力
有什麼使命，就有什麼權力，權力

是藉以執行使命的力量，一切使命出於

上主，所以一切權力也是來自上主（若

19: 10-11 ﹔羅 13:1-7 ）。主耶穌來世既

為行父委給他的使命，就有父委給他執

行使命的權力。父是生命之源，同樣使

他也成了生命之源，使凡相信他的，有

權利成為天主的子女（若 1:4, 12; 5: 
26 ）。他來原不是要審判世界，而是要

救贖世界（若 3: 17; 8: 15 ﹔ 12:47 ），但

父不審判任何人，卻將審判全交給了

子，因為他是人子，住在人間（若 1: 14; 
5:22,27 ）﹔他的在世的言行，就是對人

的審判（若 3: 18-19 ﹔ 12:47-50 ）。他來

全是為人，一點也不為己﹔自作祭司，

自作犧牲﹔獻出自己的一切，甚至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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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作贖世的代價，使人獲得罪赦

而超生（瑪 20:28; 26:28﹔格前 5:6-8 ﹔

希 10:4-10,14：，參見羅 5 ）。總之，父派

他來世的使命，誠如聖保祿所說，是要

他作人類的智慧、正義、聖化和救贖

（格前 1 :30 ），好使天上和地上的一切總

歸於基督，藉基督歸於父（弗 1: 8-21 ; 
格前 15:22-28 ）。他建立了教會，是要

教會作他的「化身」（弗 1 :22-23 ; 5:23: 

哥 l :18,24 ），在世繼續執行他負的使

命，使世人獲得智慧、正義、聖化和救

贖。為執行這使命，他將父賜給他的

權力全賜給了教會（瑪28: 18 20﹔若20:

21 ），要教會在世教導人（宗 5:42 ﹔ 18:

9-1 i ﹔哥 l :24-29 ），使人認識真理（弟

前 2:4- 7 ），使人知過悔改（宗 2：兒， 5

29-32 ﹔ 26:20 ），獲得罪赦（宗 10:42-

43 ; 13 :38﹔哥 1:6-14 ），使人獲得牧

養，不再如無牧的羊（宗 16:4 5﹔弟前

1 :3-4 ; 4:1 卜 12﹔弟後 4: 1-5：，伯前 5: 1-
4 ）。為此，教會享有治理權，治理天

下信眾（宗 15﹔格前 I 1 :34 ）﹔享有訓
誨權：訓誨信眾所當戒，當行，當信的

事（格前 15: 1-11 ﹔迦 l :8 IO﹔得後2 日－

17﹔弟前 1 汀，4﹔ 3:14 15; 6:20-21) 
享有司法裁判權﹒審判、處罰、赦免信

眾的罪過（格前5:1 5; 6:1-8 ）﹔享有行

祭權﹒舉行祭肥，施行聖事，分施神恩

寵惠（格前4: 1-2 ; l 1 :23-27﹔弗3:8-13 ﹔

希9:24,28 ）。這些權力，直接由主耶穌

而來（~馬 28: 18﹔若 20:21 ﹔參見格後 5:

18-20 ﹔ 10:8-11 ），並不出於任何人或

任何組織﹔任何人，任何組織不得擅自

干預，阻礙教會執行其使命，行使其權

力（宗 4:19-20; 5:29 32﹔弟後 2:8-10;

斐 l :19-21) 
至於信眾，信眾應服從教會（格前

4:21 ﹔格後 10; 13: 1 10﹔希 13: 17) 
應依照教會宣讀的福音聖訓生活（斐 l : 

21 ﹔哥3: 1-4 ），應使自己的一生成為一

祭獻（羅 12:1-2﹔伯前 2:4,5,9 ），因為

信徒相信主，就應為主犧牲（羅 8;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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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迦 2:20 ﹔ 5:24：，格後 5: 15 ：，斐 I :27 

30 ﹔ 3:8-14﹔哥 l :24：，伯前 2:21; 4:1-
2) ：這樣才能與主同生同死，共辱共

榮（羅 6:3-1 l ; 8: 17) 

6. 性質
如要明白教會的性質，就要明白教

會是什麼。教會是什麼？實在不易界

說，不但因為教會是屬神的組織（若18:

36 ），而且因為教會的本質實在很複

雜。今就教會對天主，對世界，對世人
的關係’來概括論述教會的性質。

6.1 教會與天主艾的關係

教會是他的百姓（路 1: 17﹔宗的：

14-18﹔伯前2:9-10﹔參見出 19:5-6﹔申

26:17-19 ），是他的王國（瑪25:34：，路

17:21 ﹔格前 15:24﹔弗 5:5﹔得前 2: 11 

12 ），是他的京城（瑪5:35﹔迦4:26 ：，默

21:2-4 ），是他的田園（瑪 13:24﹔格 3:

6-9﹔參見依62:4-5﹔則36:34-35﹔歌4:

126:2-3 ），是他的殿宇（格前 3: 10 17 ; 

格後 6: 16 ），是他的葡萄園（若 15: 1 8: 

瑪的： l 3; 20: 1-16 ﹔ 21:33-46﹔參見依

5:1-2﹔歌 2:15; 7:13﹔詠 80:9-19)

是他的羊群（若 10:29﹔參見耶 23: 1-4 ; 

則 34﹔米 2:12 13) 

6.2 教會與天主子的關係

教會是他的百姓（宗 15: 14; 18: 10 ; 

20:28﹔羅 9:23-24 ），是他的王國（瑪

13:41-43 ﹔而：28 ﹔ 20:21 ﹔路 23:43﹔若

18:36-37﹔希 12:28﹔默 1 :5-6 ），是他

的京城（默21 :2-14﹔希 12:22-24 ），是

他的田圖（格 13:19 ），是他的殿宇（格

前 6: 19﹔格後 6:16﹔默 21:15-27 ），是

他的建築（弗 2:20-22﹔伯前 2:4-5)

是他的家庭（弗2: 19﹔弟前 3:14-15) ' 

是他的葡萄園（瑪 20: 1-16﹔若 15: 1-

8 ），是他的羊群（瑪 26:31 ﹔若 I 0: 1-

峙，25-28﹔宗20:28 ），是他的童貞淨配

（瑪 9: 15 ; 22:2,12 ; 25: 1-13﹔若 3 :28-

29﹔默 19:6-9﹔格後 l 1: 2﹔弗 5:21-

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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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是他的家庭 0馬 12:49-50﹔弗 2:

19﹔希 3 :4-6 ），是他的妙身 (.f,房間： 5;

25:35,36,40，肘，路 10: 17﹔宗 9:5﹔格

前 12:12-27﹔弗 l :22-23 ; 4: 10-16﹔哥

2: 19 ），是他的新創造物（羅 6:4﹔迦 6:

15：，格後 5: 17﹔弗 2: 10, 15﹔哥 l : 15-20; 
3: 10 ），是他的圓滿（弗 l :22-23 ; 4: 12-

13 ：，哥 2:9-10)

6.3 教會與天主聖神的關係

聖神形成了教會的頭一基督，和

教會的肢體一信徒（瑪 1: 18,20﹔路 1:

35﹔哥 l 18﹔宗 1:4-8; 2:37 41 ﹔若 3:

3-8﹔弗 2: 13-19 ﹔ 4:1-16 ），受命於天

主聖父和天主聖子（若 14:15-17,25 ，詣，

16:5-15 ），降來人世，繼承天主子的遺

業，在世正式成立了教會（若14: 16﹔宗

2:1 4,17) ，赦免人罪，使人重生（若3:

5-8 ﹔ 20:21-23﹔羅 8: 16 ; 15: 16﹔格前
6: 11 ），生活在教會內，引導教會認識

一切真理（若14:16,17,25,26﹔羅5:5) , 

伴隨教會為主作證（若 15:26-27 ﹔ 16:7-

15 ），使教會成為支撐真理的基礎和柱

石（弟前 3: 15 ），在教會內工作（瑪 10:

19 20﹔宗 2:4 ﹔ 4:8 ﹔ 6: 10; 9: 17 ; 13:2; 
15 :28 ; 20:22-24 ; 21 :4﹔格前 12:4

11 ），指導治理教會（宗 5:3 ﹔ 13: 1 4; 

15 詣， 16:6 10 ﹔ 20:28 ），教導教會祈

禱（羅 8: 26 27﹔弗 6：時，猶 20 ），舉

行祭爾巴（羅 l 5: 16﹔希 9:13-14 ），施行
聖事（格前 12:13﹔格後 1:22﹔弗 l :13 

14﹔羅 6:3-10; 8:11-17 ），使教會以心

神在真理內朝拜父（若4:23-24 ），使教

會合而為一（若 17:20-26﹔格前 6: 17 ; 

12:13﹔弗 2：峙， 18 ﹔ 4:4 ），富有傳教為

主作證的精神（斐 1: 19﹔弟後 I :7 8﹔宗
1 :8-9 ），享有永生復活的希望（羅8: 1 l ; 

15: 13 ﹔格後 1:22 ﹔ 5:5﹔弗4:4,30﹔迦5:

5) 

6.4 教會與世界的關係

教會存於世界，卻不屬於世界（若

18:36-37 ），為此，世界要惱恨教會（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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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 24:9﹔若 15: 18-21 ; l 6:14-
16 ），卻不能戰勝教會（瑪16: 18；若 14:

30-31 ﹔ 16:33﹔若－ 5:4-5 ）。教會要永

存於世 (.f,馬 28:20：，若 14:18-19 ），作支
撐真理的柱石（弟前 2:7 ﹔ 3: 15 ），照世

的真光（瑪 5:14-16﹔宗 13:46自47 ），防

腐的鹹鹽（瑪 5: 13 ），發酵的酵母（瑪

13:33) 

6.5 教會與世人的關係

教會是世人的母親：生養教育人靈

（迦 4:26-31 ﹔默 12: 1 ; 19:7 8 ; 21 :2-
3 ）﹔使世人成為基督妙身的肢體：同

氣相連，互為手足（羅 12:4-5﹔格前 12:

12-27﹔弗4:25 ）﹔使人類成為一大家庭

（瑪 12:49 50﹔弗 2:19﹔希 3: 1-6) 

由以上所述種種關係’可以知道教

會具有什麼，性質，是什麼。教會，真可

說，包羅天主聖三對外所有的作為。天

主藉教會表現他的其實和神聖，人類由

教會認識他的慈愛和智慧。教會是天主

聖三與世人相處的園地、家庭和天圓。

7 特徵

特徵即是一事一物突出獨具的性

質。教會獨具的性質，普通說來凡四，

即至一、至聖、至公和導源於宗徒。

7.1 至一

至一即謂教會只有一個，決沒有第

二個，就如人身只有一頭一身（羅 12:5 ﹔

格前 10: 17 ; 12: 12-27﹔弗 1:23 ﹔ 4:4 16 ; 

哥 1: 18 ; 2: 18-19 ）。天主只有一個（格

前8:4-6﹔弟前 1: 17 ），在天主與人間作

中保的也只有一位，在世代天主護慰人

的聖神也只有一位（若 10:32-39 ﹔ 14:

15-17﹔弗4: 1-6﹔弟前2: 1-7﹔希8:6 ﹔ 9:

15 ﹔ 12:24 ），所以一體三位的天主建立

的教會，也只有一個。為羊犧牲自己的

性命，使羊獲得永生的善牧只有一位，

使羊確保自己的永生的羊棧’也只有一

個（若 10:7 －時，24-30﹔格前 1:12-17 ）。

天主結合的人，不可分離（瑪 19:6﹔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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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45 52﹔弗 5:22-32 ），所以教會的分

裂是出於人的邪惡﹔為此，主在受難前

夕，祈求父保護他的教會脫免邪惡（若

17:15 ），常存在他內，合而為一，就如

父存在他內，他存在父內一樣（若 17:

11,20 23﹔格前 3:21-23 ）。

7.2 至聖

至聖即教會具有聖化人的能力，能

使人成聖，生活於正義（若 10:9; 15:6; 

羅 1 :7 ; 5: I I l ﹔ 15:15-16﹔格前 1:2 ﹔ 6: 

1 1，格後5:17-19﹔宗2:38 ﹔ 5:31-32 ）。

信徒是聖潔的（羅 8:26-30：，弗 1 ﹔ 3: 14; 

哥 3: 12 17﹔伯前 2:9 ），應度聖潔的生

活（羅6:3 10,17 23﹔得前4: 1-8﹔希 12:

1 4﹔伯前 I :2 ）﹔如不幸犯了罪，可以

痛悔求赦（路 5:30-32 ﹔ 7:47－峙， 15:7 ﹔
伯後3:9 ），有基督的血可以洗淨自己的

罪（弗 1 :7﹔若一 7-10 ﹔ 2: 1,2 ; 5: 16-
17 ）：勵行愛德，恕仇憐貧，以贖白己

的罪（瑪 6:14-15 ﹔ 18:21-35﹔哥 3: 13-

14﹔羅 13:8 10﹔伯前 4:8 ）。教會是至

聖的，但奉召加入的卻是罪人(lj恥： l 1” 

13﹔路 15: 1 10：，弟前 1: 15 ﹔若~3:3

9 ），教會是至聖的，但教會內仍能有

罪人（格前的：34﹔弟前 5:20﹔若一 2:

1 ）：但罪人如不悔改，就自絕於教

會，而甘作罪惡和邪魔的奴隸（若8:34 ﹔

若~3:8﹔羅6: 17-19﹔伯後2:19 22﹔希

10:26 31) 

7.3 至公

至公即謂教會包括全人類，是天下

全人類的教會，沒有國界和種族的分

別，在基督內，全人領共成一個教會

（瑪 28: 18-20﹔谷 16:15-16﹔若 l 2:32 ; 

宗 2:21 ﹔ 15:13-18﹔羅 l : 16 17 ; 3:20; 
10: 11 13﹔迦 3:25-28﹔弗 1:3-14 ）。

7.4 導源於宗徒
導源於宗徒，即謂教會的開創始而且

是宗徒，因為他們是主耶穌基督揀選立

定為開創自己教會的人（路6:12-16﹔宗

1:1-3; 4:33 ：，迦 I: 1,2,6 9﹔格前 12:28 ：可

弗 2: 19 22 ﹔ 3:4間6﹔伯後 3:1-2﹔猶 17-

19﹔默21: 14 ）。為此，凡其源不出於宗
徒的教會，即不是基督的教會﹔基督的

教會，是由宗徒一脈相傳下來的。

此外，尚有一點特性，亦可視為教

會的特徵，即教會必常遭迫害（瑪5: 10-

12,44 45 ﹔ 10:24-28﹔宗 28:22﹔弟後 3:

12﹔伯前 3:13-16 ），必不見容於世界

（瑪10:22﹔若7:7 ﹔ 15:18-27 ﹔ 17:14-19 ﹔

若－3:13 ），必與黑暗邪惡奮鬥到底（弗

6:10-17﹔格後 6:3-10 ﹔ 10:3-10：，弟後

2:3-13 ﹔伯前 5:8-11 ），直到主再來，

征服世界（格前 l I :26 ﹔ 15:20-28 ）。

8 憲章

舊約有舊約的法律，新約也有新約

的法律（希 8:6 13 ）。舊約是建立在舊

約的法律上，新約也是建立在新約的法

律上。舊約的法律是天主藉梅瑟在西乃

山上頒布的（出 19 ），新約的法律卻是

天主派遣自己的見子來世在熙雍山上立

定的（依 2:2-3﹔若 1: 1 7﹔路口：20 ﹔ 24:

衍，48 ）：為此，舊約的法律稱為「梅瑟

的法律」（路2:22﹔若 7:23 ），新約的法

律稱為「基督的法律」（格前 9:21 ﹔迦 6:

2 ）。梅瑟的法律是屬肉的法律，不但

不能使人戰勝肉慾，反而激起人的情

慾’罪上加罪：基督的法律卻是屬神的

法律，賜給人神力，戰勝情慾，以新心

神事奉天主（羅7:8 ）。梅瑟搧血為盟，

頒定法律，用的是牛羊的血，基督締結

新約，立定新法，用的卻是自己的血

（瑪26:28﹔格前 l 1 :25 ）。牛羊的血自不
能赦免人罪﹔基督、無罪羔羊的血卻能

潔淨人心，使人獲得罪赦（希 9: 10) 

所以新約的法律是「得救的福音正宗20:

24﹔羅 1: 16﹔弗 1: 13﹔哥 1 :5-6 ），是

「恩寵的法律」（若 l 16﹔羅 6:14：，弗 2:

I- I 0 ），是「信德的法律」（羅 3:27

31 ），藉宣講福音，使人信仰基督，由

水和聖神童生（若 3:5 6：，宗 2:38 ），獲

得罪赦，成為天主的義子，而存在基督

內，共享永生（若 5：日， 6:40; 1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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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羅 1:16-17 ﹔ 4: 13 ; 8: 16-1 7; 10:5-
13 ）。這些甘願接收天主恩寵的邀請，

而相信了主的人（羅 8:28 30﹔得後 2:

13 17 ），是父賜給主耶穌的人（若8:45-

47 ﹔ 17:6-8 ），由這些人組成了在世的

天國，教會。有聖神與他們同在（若 14:

15 17 ），使他們深知自己是天主的子

女，行動隨從聖神的指示和切望，生活

於正義（羅 8:1-17 ）。為此，教會子女

的生活憲章，是生活在天主的愛 聖

神內，以存在天主的愛內，明瞭天主是

愛（若一4: 16 ）﹔事事緊隨聖神的引導，

取法天父，做天主惟肖惟妙的子女，上

愛天主如父，下愛世人如兄弟姊妹。天
主的愛迫使我們愛他，也迫使我們愛

人，彼此相愛（若 3: 16﹔若一 4:10

峙， 19-21 ﹔羅 8：泣，格後 5: 14-15 ）。為

此，主耶穌在要自作犧牲，流血締結新

約的前夕，莊嚴敢示天主聖三道理以

後，頒布了他的誡命，他的新誡命，為

新約標誌的新法律，彼此相愛的新誠命

（若13:34-35 ）。他命令人彼此相愛應如

同他愛了世人（若 15:12-17 ）。他愛人

是以父愛他的愛和愛世人的愛為準則﹔

因此，人應存在他內彼此相愛，才能如

同他一樣愛人，如同他一樣愛父（若 15:

8 9﹔若~3 5 ）﹔所以，新約的法律總

歸於以天父和主基督的愛彼此相愛（羅

13:8-10﹔迦 5: 13 15﹔哥 3:12-15 ）。這

是教會建教的憲章，破壞這一條法律，

即等於否認天主子降來人世，建立了教

會（若~ 2:22-25 ; 3:7 10 ﹔ 4:1-10 ）。

9 保祿的教會論

主耶穌遵照父的旨意，在世宣講了

天國的福音，建立了他的教會﹔但是，

他是一塊在被人拋棄後，繞作了屋角基

石的石頭（瑪 21:4﹔宗 4: 1 I ﹔伯前 2:4-

7﹔參見依 28: 16﹔達 2:45﹔詠 l 18:22-
33 ），是一粒該落入地內死了以後，繞

結出了許多子粒來的麥粒（若 12:24﹔參

見依 53:10-12 ），是被人從地上舉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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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以後，繞吸引了一切來歸向自己的救

主（若 12:32 ），是要死而復活，然後才

升天坐在天主父右邊的人子（若 6：“－
62﹔瑪”：28﹔希 12:2 ），所以教會還

是耶穌死後，與聖父同派遣聖神來世，

繞算正式成立（若 7:38 39 ; 14:26 ; 20: 

19 23﹔宗 1:4,5,7,8 ）。在世正式成立，

組織，擴展教會，是父與子委給聖神的

使命（若 14:15 17,25 ，訝， 16:5-15 ）。

宗徒在聖神敢迪引導下，建立組織擴展

了「基督的教會」（羅 16: 16﹔迦 l :22) ' 

向天下萬民宣講了「天國的福音」（瑪28:

18-20 ），為適應環境陸續先後發表了

一些著作，或追述往事，如四福音，或

討論當前或未來的事務，如宗徒經書。

在四福音內，因為當時教會尚未正式成

立，雖然其中所述固然與教會有關，但

就教會而討論教會的記述並不多見。至

於宗徒經書，因為當時教會已正式成

立，而且正在發揚光大中，所以討論的

幾乎可說盡是教會，或有關教會的事。

為此可說：四福音所記述的，是創立教

會的基督的事﹔宗徒經書所論及的是基

督創立的教會的事﹔這由路加聖史編述

福音和宗徒大事錄兩書前所加的小序，

可以看出和意會到。宗徒經書內對教會

討論得比較詳盡的，當推聖保祿和聖若

望二人，這自然是因為他們二人創立了

一些地方教會，和遺下了較多的著作所

致。今先就聖保祿的著作略述他的教會

論，然後也附帶提及幾句關於聖若望的

教會論的話。

宗徒中，只有聖保祿是位經師，是

一位傑出而又對當時羅馬希臘文化有相

當認識和造詣的經師（宗 22:2-3 ），且

是主耶穌在復活升天後，由天召選的唯

一宗徒（宗9:15-17﹔格前9:1 ﹔ 15: 8 ）。

他深知主耶穌對他所作，和他身負的特

殊使命（格前 15:9-11 ﹔弟前 l : 14-17 ; 

弗 3: 1 12 ）。在他往大馬士革路上得見

的神視中，就已神見主耶穌與教會已結
了不解之緣的關係。他迫害的是教會



十一畫

（迦 l : 13﹔格前 15:9 ），主耶穌卻從天上

喊說：「你為什麼迫害我」。保祿一時

明白不了這自謂「我」的是誰？就懇切

的問說：「主，你是誰」？主從天上答

說：「我即是你迫害的耶穌」。這位耶

穌，他由斯德望的口中聽說過，知道他

是誰（宗 7:54-8: I ），即是那曾被釘在

十字架上，現坐在天主右邊的耶穌。這

位己復活升天的耶穌仍生存在世（~馬28:

20﹔若 14:18 20 ）。這位仍生存在世的

耶穌即是他的教會（哥 l : 18,24﹔弗 1:

22 23 ）。他與他的教會密切結合，已

成了一體一「我」（弗5:21 23﹔路 10: 16 ; 
若13: 20 ）。保祿領洗加入教會，充滿聖

神，得見了光明（弟前 l : 12-13 ），認識
了被釘的耶穌（格前 1 :22-23 ; 2: 1-2) ' 

自成了與耶穌同被釘的人（迦 2: 1 9-

2 0 ），脫胎換骨，完全成了一個新人

（格後 5:17 18﹔斐 3:7-11 ）：耶穌的奴

僕、宗徒和俘虜。在他歸化的當天，賴

天主子的敢示（迦 l : 11-17﹔羅 1:3-5)·

就深深明暸天主子基督的死亡和復活對

教會的關係：教會是由基督的死而得

生，教會在世過的是基會復活後的生命

（羅 5-8 ）。他本著這一信仰生活，實踐

了他為外邦宗徒的使命。他由傳教和在

基督內的生活，日勝一日愈明暸了基督

與教會的奧跡，在他陸續發表的書信

內，將自己的心得，傳授了給自己在基

督內所生的子女（格前 4:14-17﹔迦 3:

19 ）。我們無法在此將他對教會發表的

精微道理，與四福音和宗徒大事錄所有

兩相對照﹔但由上述各節所引證的新約

章節看來，也可看出他對教會的議論，

與四福音和宗徒大事錄闢於教會所提到

的各點，不但甚相吻合，而且是在聖神

默感下，新約敢示發展的自然演繹和必
然結論。

基督與教會的關係是一種屬神而富

有神秘性的關係，要想明瞭這一闢係，

只好以譬喻來象徵，來比擬。保祿為講

解這一闢係用了很多的譬喻，但用得最

1704 

精最繁的，還是「妙身」譬喻。在他前

期和後期所寫的書信內，或明或暗常應

用了這一譬喻。在前期書信內，最主要

的是羅、格、迦三書（羅 6:1 14; 12:3-

8﹔格前 6: 12-20; 10:14 22 ; 12: 12-31 ; 
迦 2: 16-21 ﹔ 3:26”29 ）﹔在後期的書信

內，最主要的是弗、哥二書（弗 l : 

10,22,23 ; 2: 13-18 ; 4:1-16; 5:22-23 ; 

哥 l :15-29; 3:15; 4:10 13 ）。

1704 教師、法學士﹝獻蒙師l
Teacher, Doctor 
[Tutor, Paedagogus] 

在聖經上師長之意義非常廣泛，諸

凡一切被天主所召選來向人們傳達天主

旨意，或指導君王百姓敬畏天主的人，

都被稱為師長（出 24:12：，編下 26:5 ）。

忠信的師長被聖經讚揚（達 12:3 ），天

主自己有時亦被稱為教師（依30:20﹔約

36:22) 

1. 社會地位

教師在社會上的地位，顯著地見於

充軍之後，厄斯德拉即是其中之一（厄

上 7: 11 ）。他們的職責是研究上主的法

律，身體力行，並將之教導於百姓，這

批人就是新約時代所稱的經師。可惜他

們竟利用自己的職權將梅瑟的法律分

析、補充及加添，至使其成為一個任何

人都不能勝負的重擔，是以大受耶穌的

責斥（瑪 7: 1-5 ﹔ 23:2-4﹔谷 2:23-3:4 等

處）

2 新約中有此稱呼的人
2.1 猶太經師（路 2:46﹔若 3: 10) 

2.2 洗者若翰（路 3: 12) 

2.3 一般的猶太人（羅 2:20)

2.4 一般的基督徒（希 5: 12) 

2.5 保祿自稱為外邦人的教師（弟前2:

7，弟後 I: 11 ) 

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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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在教會中任教導職務的一些人

（宗 13: 1 ﹔ 15:22﹔格前 12:28-29 ﹔

弗 4: 11 ) 

2.7 但在這一切之上，主要的教師還

是耶穌自己（瑪4:23 ﹔ 5:21 ﹔ 8: 19 ; 

9:35 ﹔ 15 汀， 22:37 ﹔ 26:25﹔路 4:

16﹔谷 9:5 ﹔ 10:51 ﹔ 12:35﹔若 l : 

37 ; 3:2 ; 4:31 ; 20: 16) 

3. 初期教會中的教師

3.1 在耶穌時代就已有七十二門徒暫

時受命外出傳教，教導人群的記

載（谷6:36 ），後來這竟成了他們

終身的職責（瑪 28:20)

他們的任務是宣講教導人獲得耶

穌的救援，使人回頭作補贖，信

任主耶穌基督（宗 20:20 21) 

3.2 在宗徒、先知及聖史之外，還有

一些其他的人亦被稱為教師（宗

13: 1 ）。這些人的職務與宗徒、先
知、傳福音者及可牧有著密切的

關係（弗4: 11 ）。他們應忠於他們

的職守（羅 12:7﹔弟後 4:2 ），應

「正確地講授真理之言」（弟後 2:

15 ：，得前5: 14 ），並勸勉教友應遵
守他們的教導（希 13: 17 ），記念

默想他們的生死，及效法他們的

信德（希 13:7)

3.3 在鐸2:3提及到年老的婦女，她們

應在家庭內善教自己的子孫，但

這並不是在教會團體內的公開職

務，因為聖保祿明明禁止她們在

公共場所內發言（格前 14:34﹔弟

前 2: 12) 

3.4 宗徒書信中，特別提醒人應躲避

假教師，因為他們之教導只是為

中悅人心，及為了現世的利益

（弟後 4:3﹔伯後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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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 教育

Education, Educatio 

一切古老文化的國家都將教育兒

童、青年的職務視為重要的大事。由許

多考古文件上，我們可以清楚的知道，

一切與以民有關的古東方民族，都有專

司教育的機構及制度，如埃及、美索不

達米亞諸國、客納罕、希臘及羅馬等

（此處從略），以民亦不例外。

1. 舊約中的教育

在舊約中諸師之表是天主自己（申

4: 1,5 ），教育的職權是來白天主的任命

（申 4:7 ），教育的對象幾乎只是男子，

女子則居家在母親的照顧之下（加下3

19 ），學習家政，如紡線、織布（出 35:

25-26 ）、烹調（撒下 13:8 ）。若家中無

男子，女子有時亦作牧放家畜的工作

（創29:6﹔出2: 16 ）。在教育的崗位上，

母親及父親具有同等權利（葳 l :8 ; 6: 
20 ）。在舊約時代有些女子是受過教

育，聰敏過人，且在社會上起過作用

的，如德波辣（民 4:4,5 ﹔ 5 ）、胡耳達

（列下22: 14-20 ）。聖經上並囑咐對女子

要嚴格（德 7:25-27 ﹔ 42:9-14 ），使他

們成為將來的賢妻良母，主理家政。

嬰兒出世後的最初幾年，完全由母

親來照顧教育，教他學步（歐 l 1 :3) 

指引他對善惡的基本知識及分別（鐵 1:

8 ﹔ 6:20 ）。母親的忠告即在嬰兒長大之

後，仍是需要的（主義 31: 1 ）。富有的家

庭有乳母來分擔母親的重任（盧 4: 16; 

撒下 4:4﹔列下 10:5 ；依 49:23)
童年時代過去後，青年的教育大部

份由父親來負擔，教之以國家及宗教的

傳統（創 18: 19 ），天主的命令，對天主

的尊敬，以及天主拯救以民的史事（出

10:2 ﹔ 12 ：訝，27 ﹔ 13:8﹔申 4:9 ﹔ 6:7,20-

25 等）。為了將來使兒子能獨立生活

（續 l :8 ﹔ 6:2狄德30:1-13 ），一些技銜

的傳授是重要的，要日金銀手工藝，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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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木匠，以及精細木工等（出 3 1: 1-

6 ），甚至舞蹈及音樂亦不例外（民 21:

n﹔撒上 16:15-18﹔撒下 6: 14,16﹔詠

137：，耶 31: 13﹔哀 5: 14 ）﹔並利用一些

外在的機會及環境來教導兒子，如闢於

聖所或耶京聖廠的節目（撒上 l :4,21 ; 
見路 2:41 ），買賣的交易，或長者的言

論及辯駁等（盧 4: 1 11) 

除了上述父親的教育之外，聖經上
直至希臘時代，沒有關於學校機構的記

載，但學者一致認為別於家庭教育的機

構，在以民間是很早就有的。考古家在

革則爾所發現的著名的「革則爾日

曆」’按學者歐伯連的意見，就是一個

孩童在學校中的習字作業，出於公元前

十至七世紀。再者，聖經上特別指出一

些負有教育人民百姓的人員，如司祭、

肋末人、先知、賢士、智者及經師們，

足為此證。聖所是教育的中心，如撒慕

爾之受教於聖所（撒上2:21-26 ），及約
阿士在上主的殿內受司祭約雅遠之教

（列下 l l ﹔ 12 ）。先知教育人群之例，
在先知書上比比皆是﹔智者及賢士之教

育，則格外見於智慧書上。他們以宗教

倫理教之於人（鐵 15:7 ﹔ 23:15-16)

並教人以德行，如明智（錢24:27 ），節

制（第 24:17 ﹔ 23 :20,21,29-38 ）、貞潔

（歲 7:6-7) 、愛仇（主義 25 ：訓，22) 、友

誼（主義 17: 17 ﹔ 18:24 ﹔ 27:10 ）及婦道等
（鐵 13:10-31 ）。上述這些負責教育的人

員，即在充軍之後，及在分散於異民間

的猶太僑團中，仍然繼續執行他們的任

務，有埃及的厄肋番廷文件為證。充軍

之後的會堂便代替了聖所，成了教育的

主要中心，由經師們來主持。甚至在瑪

加伯時代，法律書（按：即梅瑟五書）

竟遍佈民間（加上 l :56 等），此足證當

時大部份的猶太人都已能誦讀聖經。此

乃教育之結果。

2. 新約中的教育

耶穌降生後，猶太經師繼續舊約時

1706 

代的傳統，來教導百姓，主要的學府建

於耶京聖殿中（見路 2:26 ）。保祿即曾

在此從教於名師加瑪里耳，學習而且傳的

法律（宗 22:3 ）。其次，各地的猶太會

堂仍是教育的中心，尤其在安息日是教

育百姓的日子。這些從事教育的經師們

亦大都有自己的手藝，以維持生活，保

祿就學習了製造帳幕的技術（宗 18:3 ）。

加瑪里耳之子耶叔亞經師於公元的－65

年間任大司祭職，曾下令一切猶太孩童

屆滿六、七歲時，都應入學受教，其教
育之普及是可想而知的。

新約之論教育幾乎只見於聖保祿：

父母不應太過嚴厲而使子女灰心喪志

（哥 3:21 ﹔弗 6:4 ），但是對子女正確公
道的懲戒，卻是不可缺少的，這也是天

主所願意的（希 12:7 ）。兒女子孫應學

習尊敬父母及家庭（弟前 5:4﹔弗 6; I-
3 ），寡婦亦應善教自己的子女（弟前 5:

I 0) 

在新約時代對於女子的受教，仍無
特別的規定，大概他們猶如在舊約時

代，自生至嫁應在家受母親的特別照

顧，為將來成為優良的猶太家庭主婦而

受教。至於女子之獻身於聖殿服務及在

聖殿中受教之信念，只是來自偽經的傳

說。

1706 教訓︱

Do ct「ine Doctrina 

此處所說的並不是聖經上教訓的內

容，而是討論「教訓」一詞在聖經上的

意義。

1. 在舊約中
是指天主意旨的顯示而言，即天主

的判斷（申4: I ），天主的言語（申4: 10) 

或天主的聖意（詠 142: 10 ; 50: 15 ），這

種教訓有時是來白天主自己（申4: 10)' 

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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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8 教派有時卻是經過家長（申 l 1: 19 ）或義人而

來（詠50: 15 ）。天主的教訓與人為的不

同，蓋前者是絕對的，惟一的，而後者

則是相對的及複雜不純的，故被聖經以

鄙視的口吻稱之為「人們所傳習的教

誡」，而不稱之為「教訓︱」。聖經教訓
的內容是法律，而這「法律」直接來自

天主，故此它不只約束人的理智，而更

管制人的意志，也正因如此，它同普通

的一般教訓不同。梅瑟受了天主的教訓

（出 4:12,15 ），為使他能正確的將天主

的法律教導與以民（出 18:20 ）。這「法

律書」一聖經一被可祭存於聖殿之

中（列下 22:8 等），並傳之於百姓。但

是因為他們沒有善盡己職，故多次受到

了先知們的責斥（歐 4:6﹔米 3: 11) 

2 在新約中
聖保祿清楚地將「教訓︱」與「智慧」

分開來講，前者是為初期回頭皈依的教

友，後者則是為信德上的成人（格前 2:

6 ; 3: 1 ﹔希 6: 1 ）﹔前者的內容是耶穌基

督（希 6: 1-3 ），格外是被釘在十字架上

的耶穌（格前2:2 ），後者則包括有論耶

穌的大司祭職（希 5: 1 l 等﹔ 7: 1 等）

聖保祿並嚴詞禁止對這些聖經教訓的歪

曲、增添或更改（羅 16:17﹔格前 15: 12 ; 

格後 11: 13 15﹔迦 1 :6-9 ; 5: 12﹔斐 3:2 ：、

哥 2:20 等﹔弟前 1:19,20 ﹔ 4:1 ﹔弟後 2:

17 ﹔ 4汀，鐸 1: 11 ﹔若~4:1 ，若二 10 ﹔

其他有關「教訓」之內容，請見「信

德的寄托」及「宗徒教訓」

1707 教理講授

Apostolic Catechesis, 
Catechesis Apostolica 

見 2231 福音。

950 

Faction, Schisma 
見 1924 異端，異端人。

1709 救恩

Salvation, Salus 
見 1200 拯救。

1710 救恩史

History of Salvation, 
Historia Salutis 

見 1453 恩寵、 1200 拯救。

1711 救贖、救主
Redemption, Redeemer, 
Redemptio, Redemptor 

舊約內有二字用來表示「救贖」

一是“Padah”一是“Gaal”。 這兩字

的基本意義是「贖回」，但前一字多注

重贖回時所付出的贖價，或替代贖價的

事物（出口： 13' 15 ﹔戶 l 8: 1 k 歐 13:
14 ）﹔後一字則多注重代付贖價的人，

或代贖的人與被贖的人彼此間的關係

（肋 25:25,49﹔申 19:6 日﹔ 25:5 10 ）。

為此，後一字的意義比前一字的意義較

為廣泛，不但涉及被贖的人，而且也涉

及被贖的人的子女、財產和名譽。代贖

的人稱為“Goel＂，即由此字而來。

原文用以表「救贖」的二字，與「拯

救」（ Iashah’”！us ）一字的分別，即在
於「拯救」一字，不一定含有付出代價

之意，「救贖」平常是含有付出代價之

意的，如奴隸，或人代奴隸付出贖價以

獲得自由（出 21: 1-1 l ﹔自力 25:47-55) , 

罪犯或人代罪犯付出贖價以獲得罪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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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於死亡（出 21:28 30 ），應奉獻的聖

物或出賣的產業，再付代價贖回復歸己

有（肋 25:23-34 ﹔ 27:9 34 ）。由此可

見，救贖常是拯救，但拯救不一定常是

救贖。明乎此，我們可以進而討論救贖

的意義，先舊約，後新約。

1. 舊約
全部聖經所述是人類的救贖史，固

然所述只是以民的歷史，但天主是以拯

救救贖以民，來暗示或預表他的救贖人

類的計劃。由以民的歷史，可以看出天

主救贖人額的歷史過程，在拯救以民的

歷史內，就已預示天主拯救救贖人類的

歷史（依 2:3 ﹔ 49:1-9; 60﹔詠 2﹔若 4:

22﹔羅 1 :3 6; 9:4,5) 
天主何以要拯救以民？這就得注意

到天主出於慈愛自願與以民建立的關係

（申 7:7,8 ）：天主以以民是自己的民族

（出 l 9: 3-6﹔申 7:6; 9:26,29﹔依 19:

25 ），以以民佔領的土地是自己的產業

（申 8:10 ﹔ 9:3-6﹔耶 2:7﹔詠 79: 1 ），以

以民是自己的長子和寵兒（出 4:22﹔申

1 :31 ﹔依 66:12,13﹔耶 31:9,20﹔智 18:

13 ）。為此，我們可以明瞭天主何以不

容以民主3奴隸，不讓以民的仇敵侵佔踩

捕以民的土地：何以天主自稱或被稱為

以民的「哥厄耳」（出 6:6﹔依41:14; 54: 
4﹔耶 50:34 ）。歷代先知的預言救贖，

尤其依撤意亞先知的安慰書（依 4 0-

66 ），全是以這一觀念為軀幹，對這一

思想的發揮。

以民獲得天主最初和最大的「救

贖」’是天主由埃及「為奴之地」救出
他們來，與自己訂立盟約，成為自己獲

享自由的子民（出 6:6 8; 13 :3 ; 20:2 ; 
申5:6 ），這是以民的誕生，是以民世世

代代不應忘懷的慶節（出 12:42 ﹔ 13:8

10 ：，申 6:20-25 ）。同時這一事蹟，又成

了天主日後拯救以民的典型和預兆（依

50:1,2 ：，耶 31:10 12﹔區 10:8-12 ）：以
民一遇有患難，就哀求天主，有如往昔

拯救他們出離埃及，再來拯救他們渡過

時艱，脫離難關（詠74:2﹔加上4:8-11;

艾 4 補錄丙 6-8,12,13 ）﹔先知預報救

恩’亦常以以民出離埃及為象徵（依43:

16-21 ﹔ 48:20,21﹔哈 3:3 15 ），即在新

約亦以此事來描述基督完成的救贖事業

（格前 10:1-5)

以民背盟毀約，再淪為奴隸，流亡

異鄉，天主再施救贖，全是因為自己有

言在先，不能放棄自己的光榮，不能讓

任何受造奪取自己的光榮（出口：7-14 ﹔

申曰：27,39﹔依 42:8﹔則 36:22-24)

天主的救贖常是，只是顯示天主的慈

愛，（申4:3 7 ,38 ﹔ 7:8﹔依43:3人25﹔耶

31 :3 ）：如父之對於子（依的： 15-19﹔歐

I l ﹔耶 3:19 ﹔ 31 :20 ），如夫對於妻（依

曰： 6-8﹔歐 2:16-25﹔耶 3 :6 13﹔則

16 ）。天主是以顯示自己的慈愛來尋求

自己的光榮（出 34:5-9﹔依 44:21-23 ﹔“. 7-14﹔米 7:18-20 ）。「救贖」在天
主方面是顯示慈愛與仁慈，在人方面是

獲享自由和幸福：這四樣又總歸於「平

安」（依 9:5,6﹔耶 33:6-9﹔則曰： 13-16 ﹔

米 5:3,4﹔蓋2:9﹔臣 8:11,12 ），「平安」

是「救贖」的效果和賜與。

天主與以民的這種關係，不只就全

體而言，而且也就個體而言，民族原是

由個體而組成的，受救贖實惠的，終歸

還是屬於這民族的個人，這種思想原早

已存在（創 48:15-20 ），只不過不如日

後顯著而已。這種民族信仰對個人的信

仰生活，是不能不發生影響的﹔個人的

信仰生活在自己方面，又足以保存維持

全民族的信仰。遭難充軍期間，虔誠遺

民對主的期望和希望救贖的心願實深切

動人，晚期的經典充滿了這種思想，尤

以後期的先知書和聖詠集中的一些聖詠

為然。實在，愈接近新約，期待主救贖

的默西亞思想愈誠摯熱烈。統治世界，

參與人類歷史的天主，是以以民的歷史

和先生日的宣講，準備了默西亞來臨，救

贖人類（申 18: 15, 18﹔路 l :67-79﹔若 I:

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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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4:25 ; 6: 14﹔宗 3:12-26)

2. 新約
舊約是救贖的預許，新約是救贖的

實現（迦4:3-7 ），為此，舊約的全部救

贖觀念都反映在新約內﹔而且在新約的

敢示下，使人更明瞭了救贖的意義。救
贖的預報起於原始福音（創 3: 15 ），救

贖的實現，我們也可以說是起於「新約

的原始福音」 聖母領報（瑪1:18-23 ﹔

路 l :26 38 ）。救贖是在於獲得罪赦（瑪

1 :21 ﹔路 2: 10, 1 1，參見詠 130:8 ）﹔要

獲得罪赦，就必須自知悔改，所以默西

亞的前驅在曠野發出的呼聲是要求人悔

改（瑪 3:2﹔谷 1:4﹔路 3:4﹔參見則 18:

32 ; 33: 11 ），主耶穌，默西亞，開始傳

教發出的呼聲，亦是要求人悔改 0馬 4:

17 ：，谷 1:14,15 ）。若望在自己福音的序
言內，就明說救贖的福音即在於人認罪

相信主，成為天主的子女（若 l :6-13 ; 

參見 3:16-21)

新約的救贖觀念，可說是完全建立

在罪惡的觀念上（若~ 1 :8-2:2 ），以罪

惡的觀念為出發點，將一切都概括在罪

惡下，嘆息期待主的救贖（路 l :“-79 ; 

2:29 32﹔羅3:9 24 ; 8: 19-21 ﹔弗2:1-3 ﹔

迦 3:22 ）。所以要明瞭救贖，就得明瞭

罪惡，因為有了罪惡，才有了救贖。罪

惡是多方面的不義，但總歸於與天主為

敵，不願接受天主的愛（創 2: 17 ; 3: 1 l ; 
6:5 ）。罪惡使人成了該死的罪犯（創2:

17﹔智 2:24,25 ＝羅 5: 12 ），失去了自

由，成了罪惡的奴隸（創 3:7品，口，24 二

若 8:34,35﹔羅 6:17：，伯後 2: 19 ），成了

天主的仇人，再沒有「平安」（創3:9,10 ﹔
肋26: 14-46﹔依63: 10 ; 57:20,21 ＝羅2:

9, 10 ）。天主子降來人世，即是代人贖
罪，使人脫離罪惡（瑪 l :21 ﹔ 20:28 ：，羅

5:23-26：，參見依 53:8-11 ﹔達 9:24)

恢復人為天主子女所應享的自由（若8

36﹔羅 6: 15 18；迦 5: 1 ），使人出死入

生（若 3: 17' 18 ﹔ 5:24﹔羅 5: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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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與天主和好，再為天主所喜愛，而有

了「平安」（路 2: 14：，若 14:27 ﹔ 16: 26-

28 ; 20: 19﹔羅 5: 1 ﹔格後 5:18,19﹔弗 2:

14-18 ; 3: 12﹔參見依9:5,6﹔米5汀，4﹔蓋
2:9) 
新約內用以指「救贖」的一字

“Apolytrosis”與其同源字，常含有付出

代價之意，與舊約相同，但向誰付出代

價？向人？向魔鬼？自然都說不過去。

天主何能向受造物繳付代價，受造物又

何能向天主要求代價？為此，一些學者

不大願談「救贖」，只以「救贖」是另

一種方式的拯救，或拯救的另一種說

法，這未免沒有確切明瞭救贖的意義。

須知，固然聖經上常以人與人間的關

係，來狀述人與天主間的關係，但不能

以此概括人與天主間的關係，應就其取

譬之點來立論。救贖原是對罪惡而言，

人是天主造成的，但罪人卻是人自己造

成的。人能犯罪卻不能使自己脫離罪

惡。他是受魔鬼欺騙，自賣與魔鬼為罪

惡的奴隸，罪惡才在世界為王，奴役人

類。魔鬼是騙取竊奪了天主的權利和光

榮，天主子來世救贖人類，戰勝魔鬼，

消滅罪惡，只是奪回天主的權利和應享

的光榮。為完成這番事業，天主是付出

了一番代價。這番代價固然是為救贖人

類，但最後的目的，還是為顯示他的

愛，願他的愛常存在世上，使人知愛悔

罪，令他獲愛享榮一造物主應享的光

榮（斐 2:6-11)

天主出於慈愛與舊約子民造成的關

係，實夠親密了（申 4:6 8 ; 撒下 7:

23,24 ），但仍不如生活在新約下，新

「以色列子民」與天主所有的關係那麼

親密（瑪 1 :22,23﹔若 I :14 ﹔ 14:20,23 ）。

時期一滿（弗 1:9, I 0﹔迦 4:4,5 ），天主

為顯示自己無限的慈愛（弗2:7 ），派遣

自己的聖子降生成人，實現他對人類的
預許，完成他對人類的救贖。天主聖子

降生成人使天主實實在在住在我們中問

（若 l : 14：，哥 2:9 ），使人類實實在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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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的骨肉，他的肢體（弗5 :29-32﹔格

前12:12 ）。他本無罪，也不認識罪，卻

為我們竟成了罪（格後5:21 ﹔伯前2:22-

24﹔若~）：4,5﹔參見依曰：4-8 ），取了

完全如我們所有的負罪的肉身，以這肉

身，代我們贖罪，自作犧牲，消滅了罪

惡（羅 8:3﹔斐 2:7,8﹔希 2:14,15 ：，伯前

2:24 ）。基督實是以自己的死亡換取了

我們的生命（格後 5: 14, 15 ），我們現在
活的生命，實是天主子基督為我們死而

復活，賺得來的生命（羅 4:25 ）。在亞

當內人都死了﹔在基督內，人都復活了

（格前的：21,22 ）。罪惡和由罪惡而來的

死亡，是由一人進入了這世界﹔恩寵和

重生也是由一人而進入了這世界（羅 5:

12,15-19﹔參見若 1:3-5; 3:13-15) 
在亞當內，我們作了罪惡的奴隸﹔在基

督內，我們卻作了正義的奴隸﹔罪惡的

奴隸的結局是死亡，正義的奴隸的結局

卻是永生（羅 6: 15-23 ）。這即是我們由

天主所獲得的救贖之恩，實無異再造的

救贖之恩（格後 5: 17﹔哥 1:15-23 ）。

天主救贖以民是為顯示自己的忠信

和正義，天主救贖人類更是為顯示自己

的忠信和正義。為救贖以民，天主施行

了奇蹟和異能﹔為救贖人類，天主卻付

出了自己親生的兒子（若 3: 16﹔羅 8:
32 ），使他成了自己和人的忠信和正義

（格前 l :9,30﹔格後 l :18-22 ），在他內

完成了自己的救贖計劃：消滅罪惡，使

人成義（羅3:21-26 ），成為天主的正義
（格後5:21 ），所以，人只能在基督內獲

得救贖、成義和罪赦（羅 5

1,2,9, 10, 18, 19﹔弗 1:7﹔哥 1:13-14﹔弟

前2:6,7) 。在救贖事上，不但反映出天

主父對世人的愛，而且也反映出天主子

對父的愛（若 14: 31 ），和父對世人的

愛，以及自己對世人的愛（若 l 0: 

14,15,17; 14:21 ; 15:9; i 7:23 ）。他為

愛父愛世人，聽命捨生，自作贖價（若

10: 18﹔斐 2:8 ），就是為使這愛存在我

們世人內（若 17:26 ），這愛即是天主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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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羅 5:5 ）。耶穌之所以死，即是為使

人領受天主聖神（若 7：兒， 39 ﹔ 宗 1:

8 ），派遣聖神來，住在我們內（若 14:

16, 17 ﹔ 15:26,27 ﹔ 16:7 ），完成他的救

贖事業（若 14:25,26 ﹔ 16:8-1 l ﹔格前 2:

10 ），使我們具有他的聖神，在聖神內

朝拜父（若 3:5,6 ﹔ 4 ：日， 24 ﹔ 羅 8:

9, 10’的， 16 ），成為天主的子女，有分
於他的天主性體（伯後 1 :4﹔若－3:1) , 

不再犯罪，因為有天主的種子存在我們

內（若－ 3:9 ）。但是，誰不幸若犯了

罪，仍有基督代我們贖罪。他一次而為

永遠，藉永生的聖神，自作犧牲，消滅

了罪惡，獲得了永遠的救贖（希 9: I l • 

15,26-28; 10: 10﹔羅 3·衍，26﹔伯前 3:

18﹔若一 I :7-2:2 ）。這在於領受聖神，

獲得罪赦的救贖﹔天主早已藉先知的口

預言過（依 11:1 5; 32:15 17 ; 44: 

21,22 ; 61: 1-3﹔耶31 :3 卜34; 33:6-9﹔則

36:25-27﹔達 9:24﹔匣 12: 10﹔米 7: 18-
20 ），使我們生活在末世時代，新約時

期中的人，由經書的記載（宗 3: 18 26 ; 

羅 15:4 ），得知罪惡在救贖史所起的作

用，和天主的慈愛在救贖史所有的作為

（伯前 1:3-12)

罪惡在救贖事業上所起的作用，實

在令人驚奇，此即平常所謂的罪惡的奧

蹟。在原祖未犯罪以前，罪惡就已存在

（若8:44﹔參見創2:17 ﹔ 3: 1-7﹔默 12:7-
9 ）。罪惡是否認天主，由否認天主而

與天主作對，由與天主作對而有了種種

邪惡的行為。罪惡只能存在於天主以外

的事物，因為天主不能否認自己，所以

不能有罪惡（申 32:4﹔詠94:16﹔若－ 3:

5 ），天主准許罪惡在他以外存在，就

因為他要向外表示他的正義：賜造物以

自由，論功過受賞罰。天主能「容許」

罪惡存在，卻不能「容忍J 罪惡存在。

他不能容忍他的受造否認他的造主和他

的造主所享有的一切主權，所以天主

「恨」罪（依59:2﹔友5: 17 ），要消滅罪，

要使他的受造承認他是造他的上主：為

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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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有了救贖的計劃，救績的歷史和救

贖的事業。天主恨的是罪，是他的犯罪

的受造（智 14:9﹔羅 l: 18 ），而不是他

的受造﹔如果他恨，他就不會創造﹔凡

他所創造的是出於智慧的創造，沒有什

麼不好（創 1 :31: ，詠 104:24﹔德 39:39-

41 ：，智 11:25-27 ）。人，是天主造的，

是天主的肖像﹔但罪人，卻是人自己造

成的，自賣為奴的罪惡奴隸。人類犯罪

以後，人性已敗壞，偏向罪惡（創 3:7-

10 ﹔ 6:3-5 ﹔ 8:21 ），雖有神聖的法律，

亦未能自拔，白求解脫，反而只有罪上

加罪，在罪惡下呻吟嘆息，期待主的救

贖（羅7:14-25 ）。天主不忍人喪亡，只

好自行救贖。救贖實是天主對犯罪的人

類分外而分外的恩寵（羅 5:6 8﹔鐸 3:4-

7 ）。何況他的救贖事業得以完成，又

還是出於人的罪過：惡徒的負賣，門徒

的離棄，司祭的失職昏愚，判官的怯弱

絢私，黨派的爭權奪利，小人的忘恩負

義，使主基督走上了十字架，白﹛乍犧

牲，一次而為永遠消滅了罪惡，戰勝了

死亡畫完成了天主的救贖事業（希7:27 ﹔

9: 15,25需28)

實在，千真萬確，人對天主始終是

以怨報德，天主對人始終是以德報怨，

誠如聖保祿所說：「那裡罪惡越多，那

裡恩寵也越發分外豐富」（羅5:20 ）。天

主執行救贖，實在是以愛來戰勝罪惡，

逼人以愛還愛，迫使人不忍再在罪惡中

找生活（羅 6:2-14﹔格後 5:14,15﹔迦 2:

20 。若~4:9,10,19 ）。人犯罪不但是對

天主沒有愛（若 5:42,43 ），而且也是對

己對人沒有愛（接 l :32 ﹔ 8:36﹔智 l : 

12，泊， 16 ：，多 12: 10 ）。天主所作的救贖

工程，是從根本上改造了我們為罪惡所

傷害的本性（羅 8汀，4 ），使我們在他取

了我們人性的聖子內，賴聖神，獲得重

生（若3:3 8 ），不再屬於肉性，而只屬

於聖神，在聖神內賴正義為正義而生活

（羅8:1-10 ），亦即存在他的愛內，彼此

相愛，接受父的愛，接受他的愛（若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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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7 ）。從此沒有什麼再能使我們與基

督的愛相隔絕（羅 8:31 39 ），因為我們

是存在他的愛內，認識父，也認識子

（若一 2:23-25 ﹔ 3:6,8 10,24; 4:14-16 ; 
5：悶，20 ）。所以，救贖是使亞當後代的

人類在基督內，獲得了正義、成義和永

生，即在基督內獲得了罪赦，取消了定

案，戰勝了死亡（羅 5:12-20：，格前的：

泣，泣，45－峙，呵，57﹔哥 2: 14 ）。我們既
是基督以高價救贖的人（格前 6:20﹔伯

前 1 ：悶， 19 ），獲得了自由，就不可再作

罪惡的奴隸（迦 5: 1 ），應將自己的肉身

和肉身的私慾’釘在十字架上，不隨從

情慾（迦 5:24,25﹔羅 6:3 14 ），死於罪

惡，不再與世俗結緣而同流合污（羅 12:

2﹔若－ 2:15-17) ，只與基督同死間

生，共辱共榮，（羅 8: 17 ：，斐 3: 10, 1 l ; 
伯前4:12 14 ），與天主聖寵成長合作，

增進自己對主的認識（伯後 3: 18 ），期

待主再來，以自己的大能，改變我們卑

賤的身體，相似他光榮的身體（斐 3:

20,21 ﹔羅 8:28-30 ），終歸獲得徹底的

救贖。

見2083 罪赦、 425 正義、 1200拯救、 678

成義、 2600贖罪祭、 850和好、 1757祭記、 386

奴僕、 524 死亡、 562 肉身復活、 1835 復活。

1712 救主

Redeeme「， Redemptor
見 171 l 救贖’救主。

1713 殼格

Og 

人名，其意不詳，是居於巴商地區

阿摩黎人的國王，是梅瑟時代的人，佔

據了約但河東的肥法土地，城鎮之多達

六十座，是為當時河東的強大君王，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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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敗於以色列人（申 l :4; 3: 1-10 ; 4:47 ; 

29:6﹔蘇2: 10 ; 9: 10 ﹔ 12:4 ﹔ 13 ：口，31 ﹔詠

135: 1 l ﹔ 136:20等）。君王雖敗，但他的

名聲卻保留在以民的傳說中，經久不

衰。其中主要的原因是，據說這位國王

身體高大，被視為勒法因人（即巨人）遺

族中的僅存人物，他的床竟有九肘長，

四肘寬一一即四米乘一點八米（申 3:

11 ）。但是按絕大多數學者的意見，此
處所說的床是指棺榔而言。的確在阿曼

附近有不少巨大的石器時代的石棺擲，

有的竟正合聖經所說的尺寸，可能以民

或聖經作者有見於此，乃聯想到這位國

王便是古代傳說的巨人的僅存人物。值

得一提的是在模形文件上，記載貝耳默

洛達客的床，也正有與這同樣的尺度。

見 212 巨人。

1714 敢難﹝敢難淫行﹞
Onan [Onanism, Onanismus] 

人名，意謂「強壯的」’是猶大同

一個客納罕女人叔亞所生的第二個兒

子，其長兄厄爾早亡，未留後代，放難

遵父命及按照閃族的習慣（見申 25: 5-

10 ），應娶亡兄的妻子塔瑪爾為妻，以

盡「代兄弟立闢」的義務（見該條）

但放難明知所出非歸自己名下，或者為

貪圖遺產，竟未盡己職，故此上主罰他

死去（創 38: 1-10) 
這段事蹟在後世的天主教倫理學

中，成了專用的術語名詞：「放難淫

行」。教難的這種罪行與其說是肉慾淫

亂之罪，毋寧說是自私自利，相反家庭

利益的過犯，蓋如果不給猶大的長子厄

爾立桐，可能整個的猶大支派將消蹟於

歷史，這不只是一個支派的利害關係，

而是對全以民也都有直接的影響。

放難的早死可能是出於自然的原

因，不過聖經的作者，卻將它歸於上主

的懲罰。但從另一方面來說，這種罪惡

在以民間，似乎並未流行廣傳，蓋以民

向來重視子女，看作是婚姻中的幸福，

及上主特別的寵愛祝福（詠 128:3 ），甚

至強調生兒育女更勝過夫婦之間自然情

慾的滿足（多 8:6,7) 

見 295 代兄弟立制律。

1715 殼難淫行
Onanism, Onanismus 

見 1714 放難。

1716 故諾

Ono 

城名，為本雅明支派人厄耳帕耳的
兒子舍默得所建築（編上 8: 12 ），位於

沙龍平原的南部邊界上。充軍後本雅明

支派遣民復來此城，重整家國（厄上2

33﹔厄下7:37 ﹔ l 1 :35 ），其周圍地區亦

稱放諾平原（厄下6:2﹔見編上4:14﹔厄

下l 1 :35 ）。考古學家業已證實，它就是
現今在距約培（今名海法）東南偏東十

一公里的卡弗爾阿納地方，不過所存者

僅廢墟一片及石柱數根而已。

1717 敢巴耳
Oba I 

見 l 17 厄巴耳。

1718 敷買得

Obed 

聖經上五個人的名字，意思是「尊

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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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國耶里哥城（編下28:9,1,15 ）。敬，服從（天主）的」

(1) 是波阿次由盧德所生的見子，他

是葉瑟的父親，故是達味的祖父

（盧 4: 17,21,22 ）。此人亦見於耶

穌基督的族譜（瑪 l :5﹔路 3:32 ﹔

參見編上 2:12-15)

(2) 厄弗拉耳的兒子，耶胡的父親，

見於1首大的族譜（編上2:37,38 ）。

(3) 達味的勇士之一（編上 l 1:47) 。

(4) 肋末人舍瑪雅的兒子，屬放貝得
厄東家族，在達味時代，他曾負

責看守聖殿的大門（編上26:7 ）。

(5) 他的兒子阿匣黎雅曾為阿塔里雅

王后的百夫長，並曾聯絡大司祭

約雅達將王后推翻，而立約阿士

為猶大王（編下 23: 1) 

1719 鼓德得

Oded 

聖經上兩個人的名字，意謂「樹

立」或「建立」。

(1) 是先知阿匣黎雅的父親，這位先

知與猶大國王阿撒（ 911-870 ）是

同時代的人，但關於父子二人的

生平，我們幾乎一無所知（編下

(2) 是盡職於北國以色列的一位先
知，居於首都撤瑪黎雅，與北國

培卡黑王是同時代的人（編下 28:

9- 1 5 ）。當培卡黑大敗南圓猶

大，並攜帶大批俘虜（二萬人）及

戰利晶凱旋而歸時（見列下 16

章，依 7-9章），放德得先知出而

相迎，嚴厲地責斥他所為之不

當，竟將自己的弟兄置於俘虜之

地，督促他立即釋俘。此時幾位

厄弗辣因支派的首長，為先知所

勸，出而干涉，並在俘虜中分贈

衣食，醫治傷患，然後將之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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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 故默黎

Omri, Amri 

為以色列第六位國王（ 885-874 ; 
列上 16:23-28 ）。他原是軍長，但為人

民選立為王（列上 16: 16 ）。他先擊敗了
政敵提貝尼，後遠征摩阿布（見默沙碑

文 ANET320 ），與猶大矯和，同排尼

基聯盟﹔然後大興土木，建築撒瑪黎雅

為新京。他是北國偉大君王之一，在亞

述碑文上，連他死後，的稱北圖為教默

黎朝或教默黎國。

1721 殼尼雅
Onias 

一個希臘化的希伯來人名，意謂

「上主憐憫了」。以此為名者有充軍後

的四位大可祭，其中三位見於舊約：

1. 散尼雅一世（ 323-300) 
雅杜亞大司祭的兒子及義人息孟大

司祭的父親，在他任大司祭期內，大亞

歷山大進入耶京，並受到教尼雅的歡迎

接待。在他任期內，有大批的猶太人移

居外方，他並同斯巴達的君王阿勒烏簽

訂聯盟友好條約（加上 12:7,8,20-

23) 

2. 殼尼雅二世（ 246-221 ) 
義人息孟的兒子及息孟二世的父親

（德 50: 1) 

3. 殼尼雅三世（ 198-172) 
息、孟二世的兒子及繼位人，曾極力

反對希臘文化的入侵。此時色霎苛王朝

安提約古四世的總理大臣赫略多洛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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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收聖廠的寶庫而受到上主的顯罰（見

加下3 ）。為了此事被人在國王前告密，

大司祭只好親赴首都安提約基雅拜見國

玉，以圖諒解，但所得之結果郤是讓位

與自己的兄弟，即崇拜希臘文化及陰險

的雅松（原名約叔亞）繼任大司祭職。但

三年後這個大司祭的尊位又為息孟二世

的另一兒子默乃勞所墓奪，默乃勞因偷

竊聖殿的寶藏而不堪敷尼雅三世的責

斥，乃以毒辣的手段將長兄置於死地

（加下4:1-38 ）。百姓卻對教尼雅三世的

忠貞始終景仰不己（加下的 12-14)

4. 鼓尼雅四世
聖經上並未提到他的名字及事蹟，

但由另一方面我們知道他是放尼雅三世

的兒子，被阿耳基慕所驅逐，逃命於埃

及（參見加下 14 15 ）。於公元前 160年

左右，自建聖殿於埃及的梁托頗里，作

為散居在外猶太人的宗教中心。他的這

一行動，據說是根據依撒意亞先知一段

關於埃及將回頭認主的預言（見依 19:

18, 19) 

1722 殼斐耳

Op he I 

丘陵名，原有「凸出體」的意思。

它位於耶京聖殿南方，原為古時之耶步

斯城，而後來稱熙雍山及達味城，（撒

下去6﹔編上 11 汁，4,6 ），是一山丘地

帶。在北部的撒瑪黎雅亦有「殼斐耳」

地方名，大都譯作「山崗」’思高譯本

亦然（列下去24 ）。但是耶京的教斐耳

卻是一個固有的地名（見依32: 14﹔米4:

8 ），約堂及默納舍國王曾先後修建這

一區的城牆（編下 27:3﹔曰： 14 ）。充軍

後供職於聖殿的僕役，即「獻身者」（見

該條），居住於此，並修建已開塌的城

牆（厄下去26,27 ﹔ 11 :21 ）。考古學者

曾經數次在此挖掘，考究它的歷史。

見 1336 耶路撒冷。

1723 殼非爾

Ophir 

人名及地名，意謂「鬆散的土

地」，或謂「塵土」。這個名詞通用於

人及地區，意即最初居於放非爾地區的

人，就是放非爾人，他們是約刻堂的後

代（創 10:29﹔編上 l :23) 

放非爾地方聖經上不時提到，它是

撤羅滿在厄茲雍革貝爾的船隊的貿易對

象，從這裡撒羅滿輸入大批純正的黃金

（列上 9:28 ﹔ 22:49﹔編下 8: 18﹔依 13:

12﹔詠 45: 10﹔約 28: 16﹔德 7: 18 ）。它
的黃金是如此的著名，甚至聖經上竟有

時用「鼓非爾」之名來代替黃金（約22:

24 ）。除了黃金之外，撒羅滿更自此地

輸入檀香木、寶石（列上 10: 1 1，編下9:

10 ）、銀子、象牙、猿猴和孔雀（列上

10:22﹔編下9:21 ）。這些船隻往返放非
爾一次需時三年，故此都是巨大的塔爾

史士船隻，並且需要希蘭人的助力才得

以成行（列上 10泣，編下 9:21)

至於聖經上數次所提到的教非爾究
在什麼地方，學者們的意見非常紛耘，

舉凡亞美尼亞、東非、南非、錫蘭、馬

來亞、西班牙，甚至秘魯都曾是學者們

臆想的對象，並且都是智者見智，仁者

見仁，不一而是。但是在這些眾多的意

見中，有兩個古老的意見漸漸估了上

風，即是阿拉伯半島或印度，其中猶以

阿拉伯半島的可能性為大，主要的原因

是約刻堂的後代，所分散居住的主要地

區，就是阿拉伯半島（創 10:29﹔編上 l : 
口，晃詠 72: 15 ）。但是這個意見也有

它的缺點，蓋一來阿拉伯半島向來很少

產黃金，二來自厄茲雍革貝爾往返阿拉

伯亦絕非需時三年。故此又有人以折衷

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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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辦法來解決這個疑難，就是黃金的真

正來源是印度，而阿拉伯半島只不過是

印度黃金的轉運站而已。總之，關於放

非爾確在什麼地方的難題是很難解決，

或者是根本不能解決，這由學者們眾多

複雜的意見就可以知道。

見 1586 航海。

1724 敢弗尼
Ophni 

地名，聖經上只一次提及到它，是

屬於本雅明支派的一個村莊（蘇 I 8: 

24 ），學者們大都以為它就是現今位於

耶京之北二十一公里處的基弗納

( Gifna ）。公元70年，耶京失陷於羅馬

人手之前後，曾有不少耶京的居民逃來

此地避難。

1725 殼爾難﹝阿辣烏納l
Oman, Araunah [Areuna] 

人名，耶步斯人，是耶京一個打

禾場的主人，上主的使者站在他的禾

場上，因達味認罪求上主息怒，才未

受上主使者的打擊（撒下24:16,17 ）。

達味受先知加得的指示，將放爾難的

打禾場，以五十「協刻耳」銀子買下，

建築了一座祭壇，向天主獻了全熔祭

及和平祭，以平息上主的義怒，減除

民間的災禍（撒下24:18-25﹔編上 21:

15-29 ），後來撒羅滿就在這裡為上主

修建了聖殿（編下 3: 1 ）。放爾難的打 (2) 
禾場位於耶京的摩黎雅山上，面對古

時的耶步斯城，亦即是後來的達味

城。至於放爾難的原文名，有數個不

同的寫法，今已無法可知何者為真實

的原名，故其意義亦不得詳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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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6 敢爾帕

O「pah, Orpha 

女人名，意謂「頑強」「抵抗」’摩

阿布人，與猶大白冷人厄里默厄客的兒

子基肋雍結為夫妻，是盧德的她煙及弟

姆（盧 4: 10 ），其後她的岳父、丈夫以

及盧德的丈夫皆相繼去世，其婆母納放

米決意返歸故里一一白冷，臨行前力勸

兩位兒媳不必隨行，果然放爾帕從婆母

之勸留在摩阿布，盧德卻隨納教米返回

白冷（盧 l :3 14) 

見 1558 納放米、 2444 盧德。

1727 敢勒布

Oreb 

人名，即「烏鴉」之意，他是米德

揚人的領袖。基德紅為民長時，在約但

河東一座碧石旁，慘遭以色列人殺死，

為此，該地日後叫做教勒布石。見民 7:

16-25 ﹔ 8汀，詠 83: 12 。

見 l 123 則厄布。

1728 敢巴狄雅
Obadiah, Obadia 

聖經上十二個人的名字，意思是

「上主的僕人」。

(I) 依撤加爾支派的族長，出於托拉
家族，父名依次辣希雅（編上 7:

3) 

加得支派人，在漆刻拉格地方歸

順了達味（編上 12: 10) 

(3) 撒烏爾的後代，屬本雅明支派，

父名阿責耳（編上 8:38 ﹔ 9:44 ）。

(4) 則步隆支派人，其子依市瑪雅曾
在達味時代身為支派的首領（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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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27: 19) 
(5) 北國以色列王阿哈布的家宰，一

位敬畏天主的善人。當王后依則

貝耳殺害天主的先知時，曾掩護

了一百名先知的性命，並經過他

從中周旋，厄里亞先知會見了閻

王，並有與假先知們山上比試那

一幕的上演（列上 18:3-20)

(6) 猶大主約沙法特時代的一位要

人，曾被國王打發前往各城市鄉

村去，教訓百姓天主的法律（編

下 17:7)
(7) 默辣黎族人，屬肋未支派，在約

史雅國王時代，被委任為修蔓聖

殿工人的監督（編下 34: 12) 

(8) 則魯巴貝耳的子孫，阿爾難的兒

子（編上 3:21)

(9) 耶希耳的兒子，約阿布的後代，
充軍後，偕同厄斯德拉返回猶太

（厄上 8:9)

(IO）充軍後，在乃赫米雅領導之下，

重新與上主訂立盟約時，在盟約

上簽字的二十一位司祭之一（厄

下 10:6)
( 11 ）肋末人，舍瑪雅之子，充軍後歸

來耶京居住（編上9: 16 ），有人以

為他就是沙慕亞的兒子阿貝達

（厄下 11:17)

(12）肋末人，在約雅金大司祭時代，負

責守護聖殿的大門（厄下12:25 ）。

1729 殼羅斐乃
Holofernes 

人名，有「幸運者」的意思。似乎

應是卡帕多細雅主，名阿黎雅辣特

( Ariarathes ）者的兄弟。阿氏曾隨同波

斯主阿塔薛西斯第三並肩作戰，遠征埃

及（公元前 353-351 ) 
聖經上卻說他是亞述玉拿步高的親

信大將，是有權有勢的人（友2:4-20 ）。

的確，亞述帝國習將佔領地區的聰明有

才的青年擴往本園，施以嚴格的訓練，

為使他們將來在國家負擔重要的任務。

放羅斐乃的使命就是要佔領及向西方地

區的猶太人報復，進入猶太，將拜突里

雅圍困。友弟德計殺殼羅斐乃，而解救

猶太人民的英雄事蹟，詳見友弟德傳。

1730 殼乃息摩
Onesimus 

人名，意請「有用處，有價值

的」’是哥羅森城的一位名費肋孟先生

的奴隸。這位費肋孟既是富翁又是教

友，他的奴隸放乃息摩作了一件對不起

主人的事（偷了東西？），畏罪而逃往

羅馬，投奔保祿，此時保祿正在羅馬坐

監（費 10節）。在羅馬受保祿之感化回

頭信教，因他頗具才資，保祿本有意將

他留在身邊，作為助手，但先將他歸還

其主人，使其自作定斷，並親手寫了一
封充滿感情的短信，請費肋孟基於信友

兄弟的愛德，善待其回頭的奴隸（哥 4:

9﹔費心20 節）

見 1946 費肋孟書。

1731 敵特尼耳

Othniel Othoniel 

人名，其意不詳，是以民的第一位

民長，加肋布的兄弟，刻納次的長子，

哈塔特及毛諾泰的父親（民 l : 13﹔編上

4: 13 ），但這個名字也是家族名（編上

27: 15 ），曾因佔領克黎雅特色費爾城有

功，而娶得加肋布的女兒阿革撒為妻

（蘇 15:15-19﹔民 I :11-15) 
當時因以民作惡不敬畏上主，而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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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東王麗商黎沙塔殷的壓迫達八年之 以為他們原為一人。

久，其後有放特尼耳民長興起，打敗敵

人，而使國泰民安達四十年之久（民 3:

7-11 ）。

1732 敢托息雅

。「thosia, Orthosias 

城名，位於排尼基海岸特黎頗里城

之北，可能就在巴黎得河的入海處，但

無確實的考證。當息孟在猶太執政時，

特黎豐因戰敗於安提約古第七世（公元

前 138-129 ），而逃來此城避難（加上

15:37) 

1733 殼貝得厄東

Obededom 

聖經上四個人的名字，意思可能是

「厄東（神）的僕人（？）」。

(1) 加特人。當時達味因見烏臣冒昧

從事，手觸上主的約櫃而受到顯

罰死去，乃心生↑白情，便將約櫃

移往放貝得厄東家中存放了三個

月，上主特別祝福了這一家庭

（撒下6:10-12：，編上 13:13-14 ）。

(2) 肋末人，聖殿的歌詠者及守衛

（編上的： 18-24 ﹔ 16:5 ），是耶杜

通之子（編上 16:38)

(3) 是達味時代一個大家族的首長，

他的家人曾負責守衛聖殿南邊的

入口及庫房（編上 26:4-8,15)

(4) 是聖殿金銀財寶的守護者。當北國

以色列王耶屬阿士戰敗猶大王阿瑪

責雅進入耶京時，曾被迫將一切聖

殿財物交出（編下 25:24)

因上述數位名叫放貝得厄束的人，

彼此之間的分別不太清楚，故有些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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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4 殼乃息佛洛

Onesiphorus 

人名，意謂「有用處」或「具有價

值的人」’是厄弗所城的一位教友，曾

經慷慨大方及十分忠信地幫助過保祿和

他初建的教會，並遠赴羅馬探望坐監的

保祿，且不以保祿的囚犯身份為恥，是

以宗徒五內深受感動，故對他作了極其

崇高的讚揚褒獎（弟後 l :16且 18)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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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象徵名字：教局拉象徵撤瑪黎

雅及北國以色列，意謂「她有自己的帳

幕」，教局里巴象徵耶路撒冷及南國猶

大，意謂「我的帳幕（聖殿）在她中間」。

教局拉與教屬里巴在（則 23 章）

被視為兩位淫亂不貞的姊妹。按普通的

講法，這一象徵的重心點，在於指出如

何南北兩國各自奔投異國的邪神，而背

棄了自己的上主天主，終至招來災禍連

天，及極大的恥辱（見列下 23:7 ）。但

是現在有不少的學者，則以為先知的本

意，並不是在於強調宗教上的意義，而

主要是指出以民政治上的分裂，各奔前

程，終至各自得到了家破人亡的惡果

（充軍）。這兩個象徵名詞的意義，似

乎應是在以民徹底分裂時，眾百姓的呼

聲「以色列回到你的帳幕去吧」！（列

上12:16 ）的回響，我們則以為兩種意義

一一宗教的及政治的一一皆見於這一象

徵中，蓋二者都有其理由及其不可否認

的歷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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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6 族譜

Genealogy, Genealogia 

世間一切民族，對自己的族譜，無

不恭而敬之地將其收集保存，以民在這

一方面的努力，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其原因不外是以民的社會組織，是由下

而上的，一個人在社會上的地位、權利

義務及對財產的分沾，無不視其是否按

族譜確是屬於某一支派、家族或家庭而

定，族譜與以民之重要關係，可見一斑。

大致說來，聖經上有兩種族譜記

載，一種是歷史傳統及人文地理的結晶

族譜，諸如創世紀上所有的族譜表就屬

此類﹔另一種是官方按支派、家族及聖
祖們世傳的機關記載，這種記載多見於

戶籍紀及編年紀。除上述三種外，亦有

些是屬於個人家庭的記錄，而這些人大

都是以民社會上的重要人物，如達味家

族（編上 2: 12-18 ; 3: 1-24 等）、區多克
家族（編上5: 34-41等）及撒為耳家族（編

上 8:33 等），甚至有些不甚太重要的族

譜，亦有記錄於聖經者（編上 2:34-41;

5:14 等）

族譜之搜集保存始於何時，不得而

知，但基於它對以民之重要性，可以斷

定是在很古的時代業已開始。最初可能

是些小型的有關家庭血統的記錄。「不

然，就把我從你所記錄的冊子上抹去

吧」（出口：32 ），「都已全部記錄於表

冊」（詠 139:16 ）等語旬，就暗示這種家

譜記錄的存在。

對於經過空前的浩劫，家破人亡，

充軍歸來的以民，族譜之重要性愈形重

大，尤其是司祭的後裔，若欲盡職聖

殿，必須先以司祭族譜來證明自己的身

世才可：而後來這種族譜又必須經過公

會議的考查批准，才能生效。其他散居

四方的以色列子民，無不在盡全力保持

自己與家族之間的密切聯繫。

創世紀上的族譜太具圖表式，自亞

當至諾厄只有十位聖而且年譜的記載（創

1736 

5 ），自諾厄之子閃至亞巴郎亦僅十位

（創 l 1: 10-26 ），每位聖祖年齡又非常高
大。這種概括的記錄似乎是在模仿叔默

爾人的族譜，但實際上是迴然不同的，

蓋叔默爾人的先祖，大都是半人半神的
傳奇神話記載，而以民的先祖則是與其

他各民族的祖先完全相同，是以將「民

族分佈表」放於聖經之首（釗 10 ），以

證明以民不過是一切民族中之一，絕無

什麼神明先祖的存在。以民之為亞巴郎

之子孫與其他如納屬爾之子孫（創
22:21-24 ），依市瑪耳之子孫（創25: 12-

16 ）及厄撒烏之子孫（創36 ）完全相同。

族譜之成立亦多少有它的規律，大

致說來，比如某一支派與其他一支派的
混合，不論是以佔據、同化、出讓、吸

收等等方式，大都是以一支派之男與另

一支派之女結婚的方式而載於族譜上。

以民的女兒多次是某一強盛城市或團家

的屬地的象徵，兒子則代表支派中的家

族，長子則是更古老更興旺家族的象

徵。族中之外人而被列於族譜者，大都

是弱小而被同化的家族，以此類推。

另一原則，是家族之前輩與該家族

之居地，有密切的關係，多次以父子的

關係表示出來，這格外見於編年紀的家

族表格，如「克黎雅特耶阿陵的父親苟

巴耳」（編上 2:50 ），「白冷的父親撒耳

瑪」（編上 2:51 ）等，第一名詞皆係地

名。雖然如此，不可一概而論，要視每

一處的記錄情形斟酌而定，方不致陷於

錯誤。

以民的族譜還有另一種特徵，就是

某一民族支派、家族的名字，在不同的

族譜單上，數次或多次被重覆記載﹔更

甚者是可能在一名單上以父親身份出

現，在另一名單之上卻以兒子的名義被

錄之於書，或者一次是叔父而另一次是

兄弟，比如在創 10:23 阿蘭是伍茲的父

親，但在創 22:21 伍茲卻是納昌爾的見

子，是阿蘭的伯父﹔又如在鄧 36:5, 14 
科辣黑是厄撒烏的兒子，但在同章1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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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辣黑卻是厄里法次的兒子﹔還有在編

上 2:9 蘭是赫斯龍的兒子及耶辣默耳的

兄弟，但在同章27節蘭卻是耶辣默耳的

長子。有時同樣的名字被書之於不同支

派或家族的名單上，比如則辣黑、科辣

黑、刻納次三人之名，被列於厄撒烏的

後代中（創 36:15-17 ），但同時亦見於

猶大支派的家譜上（編上2-4 ）﹔貝黎雅

是厄弗辣因之後代（編上 7:23 ），又是

阿協爾之後代（創46: 17 ），赫茲龍是勒

烏本之子（創 46:9 ），但又是培勒茲之

子（創46: 12 ）。這些名字的重複，究其

原因，不外是歷史的演變闢係，比如支

派與支派之間或家族與家族之間的密切

往來，甚至某一家族的被吸收及同化，

或者其祖先於不同的地區居住過（註：

族譜上的名字有時亦有地區的意義）

祖先的遷移，或歷史文件的混亂等，不

一而是。

聖經族譜的作者，所用的歷史資料

並不是絕對清楚可靠的，亦不是完全按

著時代的演變而寫成的文件﹔而是些民

間流傳的，有時彼此矛盾的資料。但是

作者仍能將它們編輯起來，筆之於書，

因為他們將族譜上的名字，完全以有位

格的人來看待，也正因此，一個名字於

不同族譜上的重複，亦毫無問題，因為

它指示彼此之間的血統關係。

1737 族爾

Zur, Sur 

聖經上兩個人的名字及地名，拉丁

通行本人名地名不分，其實原文是有分

別的，故思高譯本依原文亦分別譯作叔

爾（創 16:7 ）穌爾（友 2:28)

(1) 族爾，人名，是米德楊族一個部

落的首長，苛次彼的父親（戶 25:

15 ）。按戶 31 :8 族爾酋長是在梅

瑟出命攻擊及懲罰米德楊人的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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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中，同其他四位酋長一起被殺

死的（見蘇 13:21)

(2) 本雅明支派人，是耶依耳的見
子，克士的長兄，克士就是撒烏

耳的父親（編上 8:30,33 ﹔ 9: 

36,39) 

1738 晚雨

Latter Rain, Imber Serotinus 
見 1101 雨。

1739 晚餐

Dinner Coena 

最後晚餐或稱主的晚餐（格前 l 1: 

20 ），是指耶穌受難前夕與宗徒們在耶

路撒冷所吃的最後晚餐。在這一次晚餐

中，耶穌建立了聖體聖事，同時也可說

建立了新約（見瑪 26:17-35﹔谷 14: 12-

25﹔路 22:7 34) 
關於最後晚餐極不易解決的一難

題，乃時間的問題，換言之，耶穌究在

那一天吃了最後晚餐。從對觀福音的記

述看來，耶穌吃這最後一次的晚餐，正

是按照猶太人的傳統或法律吃逾越節晚

餐。吃逾越節晚餐的法律載於出 12:2-

1 1 ，用意是為叫猶太人紀念天主如何以

奇蹟拯救以民出離埃及。按猶太人的法

律與傳統，吃逾越節晚餐當在每年尼散

月（即猶太人教曆的正月）十四日傍

晚，日落西山後。那末，按常理耶穌也

即在尼散月十四日傍晚與宗徒們吃了他

最後一次晚餐。但若考諸若望所記的耶

穌苦難史，則耶穌究在那一天吃了最後

晚餐，便有了問題．

第一、若在開始記述耶穌吃晚餐時

說：「在逾越節慶日前」（若 13: 1 ），這
一說法雖有點模糊不清，不過，仍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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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關鍵。發生問題的是 l 8:28 節所

說：「那時還是清晨」’即耶穌被捕之

璽日清晨，他們自己卻沒有進入總督

府，怕受了站污，而不能吃逾越節羔

羊。照這節經文看來，耶穌與猶太人並

非在同一天吃逾越節晚餐，而是提早了

一天，換言之，不是尼散月十四日，而

是十三日。

第二、從若 19:31 節所說：「猶太

人因那日子是預備日，免得安息白一一

那安息、日原是個大節日一屍首留在十

字架上，就來請求比拉多打斷他們的

腿，把他們拿去」’可知耶穌是死在安

息日的前一日，即今日之星期五。那

末，耶穌吃最後晚餐也即建立聖髓的日

于，是今日的星期四。按教會自古的傳

授，紀念耶穌最後晚餐即是在星期四。

是以關於耶穌是在星期四吃的最後晚

餐，沒有什麼疑難，而問題只是，何以

耶穌不在尼散月十四日，而提早在尼散

月十三日吃逾越節晚餐？而且按四福音

的記述，尤其路22:15極清楚的說：「我

渴望而又渴望在我受難之前，同你們吃

這一次逾越節羔羊」。耶穌吃的最後晚

餐，實在是逾越節晚餐，而並非如某些

學者所說，耶穌所吃的最後晚餐，並非

是逾越節晚餐，而是一普通的晚餐，從

四福音尤其路的記述，這一說法是不能

成立的。

那末，何以耶穌提前在尼散月十三

日吃逾越節晚餐？按較普通而且也較合

理能令人滿意的解釋是，當逾越節遇到

了安息日時，耶穌死去的這年正遇到安

息日，為此，若稱那年的安息日為大節

日，猶太人中有的在法利塞黨人領導

下，為了避免在安息日前傍晚宰殺羔羊

而觸犯安息日，便提前在十三日傍晚宰

殺羔羊，吃逾越節晚餐，耶穌即隨著民

間這傳統提前於十三日傍晚吃逾越節晚

餐。但另一些人，卻隨從當時充當司祭

的撤杜塞黨人，仍依照梅瑟法律的規

定，在十四日傍晚才吃逾越節晚餐。而

那時負責控告耶穌的，即司祭長與大司

祭等人，他們不願進入總督府內，怕受
了站污，以至傍晚不能吃逾越節晚餐。

主張這 解釋的有著名的經學家，如

Lagrange, Ricciotti, Lebreton, Simon

Prado, Klausener, Prat 以及猶太學者

Strack u. Bill 等。
至於耶穌這次吃逾越節晚餐，是否

完全依照猶太人吃逾越節晚餐的儀式？

因福音作者主要用意是記述耶穌立了聖

體聖事，同時也完成了新約，是以對猶

太人吃逾越節晚餐的詳細節日，則略而

未提。不過，從耶穌特遣伯多祿與若望

先去準備一切（按猶太人的傳統，當備

有足夠的酒、果漿、苦菜及無酵餅以及

逾越節羔羊），我們可以推想，除了若

所記相當長的臨別贈言外，大致耶穌是

依照猶太人的傳統禮儀吃了他最後一次

的逾越節晚餐，極可能沒有吃逾越節羔

羊。如聖保祿宗徒所說：「我們的逾越

節羔羊基督已被祭殺作了犧牲」（格前5:

7) ，換句話說，逾越節羔羊只是耶穌

的預象，而耶穌才是真正的逾越節羔

羊。而耶穌第二天就要為救人類而被釘

在十字架上，故此該晚餐中，只行了其

他的傳統禮儀，而沒有吃那只是預象的

羔羊，猶如若 19:36 還特別引用了一句

經文，「不可將他的骨頭打斷」’來加

以證明耶穌才是真正的逾越節羔羊。

（關於猶太人吃逾越節晚餐的詳細

節日，可參閱思高學會出版的福音，瑪

26 章附註：耶穌的最後晚餐）。

1740 晚餐廳

Upper Room, Coenacu/um 
見 2384 樓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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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ifer 
見 1203 星辰。

1742 曼陀羅

Mandrake, Mandragora 

是一種植物，開紅花，結果如李

子，有清香氣味（歌 7: 14 ），古人以為

它的果實可治荒胎，是以辣黑耳急力向

其姊肋阿索食其兒子勒烏本所採得的曼
陀羅，希望如此可以生子（創刊： 14-

16 ）。現今的阿拉伯人將此植物的根子

作成人體的形狀，售給婦女們，作為抵

禦荒胎的護符。

見 2099 聖經中的植物。

1743 桶

Metretes, Metreta 

是希臘的一種液體容量（若2:6) , 

亦即是希伯來人所用的「巴特」（列上7:

26 ），約合四十五公升。不過，應當注

意的是在新約時代的羅馬人，對於液體

的衡量，是以其輕重為基礎的，故此濃

度不同的液體，是以大小不同的桶來衡

量的。

見 l 195 度量衡。

1744 梁托頗里殿宇
Leontopolis Temp悟，
Leontopolis Temp/um 

在死海文件發現以後，有些學者認

為大馬士革文件在谷木蘭第四山洞內找

著了些殘片與埃及國梁托頗里殿宇，或

964 

更好說與梁托頗里殿字的司祭及職員是

有關係的。若瑟夫（ A.JXIII 3 ）等，將

這座殿宇與依19: 18那句預言相連：「到

那一天，在埃及境內將有五座城說客納

罕話，並指著萬軍的上主起誓，且有一

座稱為「太陽城」．．．．．．」。按申 12: 11 , 

天主規定選民一進入許地，應在天主所

選定的一個地方向天主獻祭。可是，除

了撒瑪黎雅人的革黎斤山上的殿宇之

外，由歷史和考古學得知以民在充軍以

後，在厄肋番廷、阿辣得、梁托頗里另

建了崇拜上主的聖殿，故此關於這三座

殿字應略加說明。梁托頗里殿宇是教尼

雅第四在仆托肋米第六為埃及王時建築

的。當他看見他父親放尼雅第三被殺，
確知色霎苛朝代必不會委任他當大可

祭，並且敷尼雅對耶京聖殿的司祭界完

全失去了信心，因為他們正在「看風駛

船」’以色霎苛朝廷的愛好去行事。為

此，他在公元前 160 年左右，在埃及另
建了這座雕宇，位置不詳。若瑟夫說該

殿宇是在厄里約頗里省內，也許是在特

耳猶大葉（ Tell Youdaye ），即「猶太人

的山丘」建造的，並且若瑟夫稱此地為

梁托頗里。放尼雅第四為向住在埃及的

同胞證明此殿宇是正當的，合法的，便

向他們提出上述依撒意亞的預言。雖然

梁托頗里殿宇是按照耶京聖殿的式樣建

造的，在裡面所舉行的禮儀與耶路撒冷

聖殿內的禮儀完全相同，但在耶京握有

宗教大權者，卻總以這在埃及所建的服

字為不合法。見米市納第五篇默納昂特

( Menahoth) 即素祭論一第十三
章第十節。米市納及猶太歷代經師都認

為梁托頗里殿宇不是「上主的體字」

而是「殼尼雅的家廟」﹔甚至在中世紀

買摩尼德（ Maimonides ）仍非難此殿

字，明說它是不合法的。

筆者讀了若瑟夫（ A.J., XIII 3,1,XII 

9,7 ; B.J.VII 10,3 ）及其他的一些證據之
後，認為谷木蘭的隱修士與梁托頗里殿

宇是毫無關係的。梁托頗里及哈辣得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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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所以頗值得研究，只是幫助我們去認

識猶太人，歷代以來，如何了解並奉行

了申 12: 1 l 那條法律。

見 64 大馬士革文件、 2107 聖殿，殿宇、

186 厄llJJ番廷草紙文件、 l 166 哈辣得殿字。

1745 蜢單
•1ui: 旭、

Moses, Moyses 

人名，此名之通俗解釋為「由水中

拉出來的」（出 2: 10 ），但現今大多數學
者，卻不以此為意，皆認為「梅瑟」一

名在以民的救星一梅瑟一之前及其

同時，已是一個相當普遍的人名，諸如

「辣市沙木辣文件」中的毛市，及埃及

的法郎辣默色斯、突特摩息斯，以及聖

經中的慕史（戶 3:33 ﹔ 26:58 ）等人名，

皆來自間一字源，意即「某人已誕生

了」，如辣默色斯意即辣神已誕生，突

特摩息斯意即突特神已誕生了，以此類

推。

關於梅瑟的生平：

1. 史料來源

時至今日，梅瑟史料的供給，仍是

惟一的來自聖經，雖然今日之考古、語

言、人文學等已在大放光明，但可能給

我們的，也不外是輔助我們，更易瞭解

梅瑟時代的歷史背景的資料而已，而沒

有發現直接關於梅瑟的聖經之外的記

載。如果我們承認整個五書，尤其出谷

紀是完全出於梅瑟的手筆，是梅瑟個人
事業生活的記載的話，則一切問題將迎

刃而解。但事實上並不是那麼簡單，曾

有一個很長的時期，學者們在爭辯五害

的作者問題 此爭辯至今仍未結束

一並且曾有大多數的學者，否認了梅

瑟是五書的作者，但這種曾經桓赫一時

的普通主張，目前已漸漸走向日沒窮途

的階段？由於考古學的發達，日來承認

梅瑟曾經寫作，曾建立法律的事實，而

且所寫與當時的歷史背景及生活環境頗

多吻合，已非據有科學態度的人所能否

認（見出 17: 14 ﹔ 34:28﹔戶 33:2)

2. 梅瑟的誕生及教育
誕生的時代應在埃及法郎色提第一

世時代，也就是在十四世紀的末葉，按

出 2所說，就是在尼羅三角洲建城的時

期。他的父親名阿默蘭，母名約草貝得

（出6:20 ）。此時正是法郎竭力壓迫以民

的時代，且以毒辣的手段置一切以民新

生的男嬰於死地。梅瑟的母親極力營救

剛出世不久的小梅瑟’將他放在一個塗

以瀝青的蒲草僅內，置放河邊，而恰巧

被法郎公主發現，憐憫之心頓生，決意

收為己有，如己所出（出 2:1-10 ）。這

是一段歷史或是一段擬作，我們不能確

定，但「河邊」 尼羅河一一「蒲草

僅」、「瀝青」及找乳媽養育孩子的記

載，卻完全是符合當時的生活環境的。

再者，被父母遺棄的孩子，經過百般折

磨而來日成為英雄豪傑的記述方式，可

能在世間各民族中都有，就在梅瑟以前

的時代亦然，比如流傳於埃及，以阿加

得文所寫的那出生於阿加得的撒爾貢

（公元前 2350 年左右），美索不達米亞

王朝的創立人的誕生記載，與梅瑟的誕

生記載如出一轍。是否出的作者模彷了

這種寫作的方式，用來解釋何故一個受

壓迫民族的無名之子，竟能受教於法郎

宮中，抑真有其事？事實上，沒有確鑿

的歷史反證之前，我們應承認它是有歷

史性的記載。蓋其本身並非是不可能的

事，何況天主也定在暗中特別照顧了這

個來日被選為以民救星的孩子！

這個獲得法郎公主拯救及愛護的

「希伯來人的孩子」（出2:6 ），受教於宮

廷之內。按當時埃及的文件上的記載，

曾有外方民族的青年受教於埃及官方學

校的事實。他們學習埃及的文化、法

律、行政等科，以備來日盡職於法郎朝

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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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中，專責辦理朝廷與各民族之間的聯

絡溝通事宜，梅瑟所受的教育大概就屬

上面所述的科目。但是梅瑟並沒有因自

己超越的地位，而忘卻自己民族的痛

苦，且積極地捍衛希伯來人（出 2: 11-
15 ），但也正因此而招來性命的危險，

而只有藉逃亡一途，出走於米德楊地

區，以保全性命（出 2: 15) 

3 生活於米德楊人問
當時的米德楊人並非獨立的民族，

而只是一種遊牧的散民，大多數居於阿

卡巴海灣的東方及東南方，及埃及的北

方，但他們遊牧及經商的活動範圍卻遠

超此區界限，而直達西乃半島地區（見

創 37:28﹔民 6 8 ）。梅瑟就暫以耶特洛

（亦名勒烏耳）司祭之家主畫家，以牧羊

蝴口，且娶了耶特洛的女兒漆頗辣為

妻，生子革爾雄及厄里厄則耳（出2:22 ﹔

18:3 ）。按創 25:2 的記載米德楊人是亞

巴郎的後代，因此在宗教方面以民總覺

得與米德楊人是有關聯的，並且在以民

與天主結約之前，西乃山已被視為米德

楊人的聖山。並且按聖經的記載，刻尼

人及勒加布人皆屬米德楊的後裔，而這

些人又都是一神的敬禮者（民 1: 16; 4: 

11 ﹔ 5:24﹔撒上15:5-6 ﹔ 30:29：，列下 10:
15﹔編上 2:25 ），因此二者之間的宗教
闢係是不可否認的。但這並非在強調以

民的宗教是抄襲米德楊人的唯一神教而

來，這點聖經上已清楚地指出，在天主

上智的亭毒之下，使梅瑟逃來此以民日

後遷徙時必經的米德楊地區，使他先對
此地有一深刻的認識，以克盡日後領導

之責。

梅瑟在此地居住了四十年之說（宗

7:23 ），似乎是有人為的成份在內，蓋

聖經謂梅瑟壽數共一百二十歲（申 34:

7 ），並將此數字平均分成三段：第一

段在埃及四十年，第二段在米德楊地四

十年，第三段在曠野四十年（ 3 × 40 三

120﹔見宗 7:23 ﹔ 30:36 ）。但依出 4:20

966 

十一畫

梅瑟首途回埃及時，叫妻子及兒子（長

子）騎在驢上就道之說，可知兒子尚是

年幼無知之子，故梅瑟在米德楊居留的

日期，按理不會超過十年。

在這十年身為異鄉客的末期，梅瑟

的生命史上發生了一件重大的事蹟，天

主在一棵焚而不毀的荊棘火焰中召叫了

他，給了他一個很沉重的使命，要他﹛乍

以民的救星、首領、導師，賜給他崇高

的地位，施行奇蹟的能力，向他說出了

自己的名字（見「天主」條），且給他

指出了應走的路線。梅瑟猶如舊約絕大

多數的先知，首先企圖加以拒絕，強調

天主召非其人，但終究接受了天主的意

旨，首途久別的埃及（出 3:1-4,23)

此時原來想殺死梅瑟的法郎，恐是色提

一世，業已去世（出 2:23 ），繼之而來

者是辣默色斯二世。

4 周旋於法郎宮証

據學者們的推斷，既然前法郎已

死，梅瑟生命之危已不復存在，故可安

心返回埃及，而且有不少他過去的同

學，現在已成為宮廷的顯要，以及他本

人過去在埃及崇高的地位，故此返埃

後，本可能順利直接向王朝交涉拯救以

民的事宜。此時法郎的京都，就在尼羅

三角洲的丕辣默色斯城，後改名為塔尼

斯，此城之廢墟至今猶存。梅瑟甫回埃

及，即按主命聯同其兄亞郎進見法郎，

陳述上主拯救以民的旨意，要帶領以民

出離埃及。此時歷史的背景是：埃及北

方曠野中的不少遊牧民族，白色提一世

時代已開始猖掀作亂，此時正方興未

艾，在這些民族的背後，更有強大的赫

特人，亦正在伺機作入侵埃及之舉，色

提及辣默色斯法郎都先後著手在北部邊

境上，建立堅強的防禦工事，藉以自

衛。這些工事很可能就是強迫以民加倍

勞作的理由，故此法郎之不准以民離去

自是意中事：一來怕失去大批的苦工人

力，二來怕以民出國北向後，串通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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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仇作亂。是以梅瑟只得以巨姓要在北

部曠野中祭主為藉口，來爭取法郎的同

意，但法郎心硬如鐵，堅決不准，故有

十大笑難的發生（見埃及十災條），終

使法郎灰心喪膽，照准所求（出于

12) 

5. 輾轉曠野間

梅瑟阿以民欣然就道，脫離受苦之

地。由出 13:20-14:2的地名來看，學者

們一致斷定以民由埃及北部出境，逕赴

西乃曠野，開始了他們四十年的曠野漂

流生活。自此梅瑟在自己的百姓面前，

實地的開始顯示出他是以民的救星，具

有天主賜給他的德能。他舉棍伸手之

間，竟使海洋變成旱地，讓百姓平安渡

過，又一舉手將海水復合，使埃軍全體

悉遭沒頂之禍（出 14:15-31 ）﹔變苦水

為甜水（出 15:22-25 ）﹔擊石出水，使

口渴的百姓痛飲（出 17:1-7 ）等等的奇

蹟’可說40年之久，層出不窮。但梅瑟

本人卻仍是一位十分謙和的長者（戶 12:

1 ），甘願代百姓受罰（出 23:32 ）。但

天主卻特別高舉了他，使他得登天主的

聖山，與天主親密往來，瞻仰天主的聖

容，同天主猶如同朋友交談（出 19 ﹔ 24:

9-1 l ﹔曰：34﹔ 33:5 9,18 23 ：，戶 12:8) ' 
故能替犯罪的百姓求惰，平息上主的義

思 t 出 32: 14﹔戶 14:11 23 ）。自聖山歸
來時，滿面發光（出34:30 ），他實在成

了天主與百姓之闊的中保及代言人，尤

其是在訂立西乃盟的時（見出 19 23 ）。

梅瑟雖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卻向來

未見他施行過祭舵的職權，他把這任務

托給數位青年（出 24:5﹔參見出 18: 12-

13 ），立了亞郎及他的兒子們為司祭。
他雖是全體百姓的首領，卻向未衝鋒陷

陣地作過戰，而只是以祈禱來協助戰爭

（出 17:9-14﹔戶 21:34-35 ），甚至連審

判的職權也交給他人來執行（出 18: 21 

等﹔申 l : 16 ）。但從另一方面來說，梅
瑟在曠野的處境，也並非一帆風順，百

姓的抗命、抱怨、控告，甚至公開的造

反，曾先後給了他沉重的打擊，心靈的

創傷及精神的折磨亦然不少（出 14: 1 l ; 

15:24 ﹔ 16:2 ﹔ 17:1-2﹔戶口：6 等﹔ 14:
2-4 ; 16: 12 ﹔ 20:2 等），但天主卻時時

處處站在自己的僕人梅瑟之旁（見戶

11 ) 

6. 梅瑟的晚年
身為以民首領及救星的梅瑟’雖地

位崇高，職權過人，受到了天主特別恩

愛，但晚年卻功虧一簣，未能得見自己

一生奮鬥的結局一一進入「流奶流蜜」
的福地。聖經上明白地指出這是梅瑟咎

由自取，因為在卡德士地方，百姓口渴

抱怨，梅瑟曾受上主的指示，以杖擊

石，但梅瑟卻心中懷疑，因此，受到天

主的責斥及不得進入福地的懲罰（戶20:

10-12 ）。這種記載亦見於聖經的其他

部份（見戶 27: 14﹔申 1 :27 ; 3:26 ; 32: 
51 ﹔詠 106:32 33 ）。但這些地方是否皆

指同一事情而言，則不能確定。再者，

是否天主竟會以梅瑟一時之小惑而如此

厲害地懲罰了他，抑另有原因在？學者

們大都推斷可能梅瑟在指示百姓的行程

上犯了什麼錯誤，至使百姓遭受了敵人

慘苦的打擊（戶 14:44-45 ），而遲延了

百姓進入許地的日期。作者似乎在迴避
隱瞞這一嚴重的結果，而歸咎於梅瑟一

時對上主的懷疑，但事實上竟究如何，

似無確切的答案。不過梅瑟在斷氣之

前，得以上到乃波山的一個山頭，遙望

福地（申 34:1-3 ），興嘆而死，享年一

百二十歲（申 34:7 ），葬在該處的山谷

中。此地可能不久之後，重被摩阿布人

所佔領，是以有「直到今日沒有人知道

埋葬他的地方」的記載（申 34:6)

綜觀上述，現今的學者已很難再否

認梅瑟在五書中的重要性，及他本人切

實參與了梅瑟法律及盟約法律的訂立

（出 20:22-23: 19 ），以及基本上梅瑟本

人是五書的作者。這種看法不只是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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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人士的觀點，就連誓反教的學者，因

著考古學的發達，及對古東方文化，文

學漸多漸深的認識，亦在強調此點。

7 新約上關於梅瑟的記載

新約上提及梅瑟的地方竟達 80 次

之多，超過其他任何人物，並且多次他

的名字成了五書或法律的代名詞，是立

法者（瑪8:4 ﹔ 19:7-8 ﹔ 22:24 ﹔ 23:2﹔谷

1:44; 7:10 ; 10:3-4 ; 12: 19-26﹔路 2:

22 ; 5: 1 4 ﹔ 20:28﹔若 1 : 1 7 ; 7: 

”，泣，23 ）。其中最主要的一段要算是

宗 7:20-45 ，不只簡要地按照舊約的記

載，述說了梅瑟的生平史事，並且也將

一些經外的傳說錄取：如梅瑟充滿智

慧，會講話作事，四十歲時逃亡異地

等。其次關於歷史部份的記載，有若3:

14所記載的高舉「銅蛇」（戶 21:6-9) , 

格前 10:2 的過紅海，格後 3:7 關於梅瑟

面容發光，希 11 :23-29梅瑟童年及青年

時代的事件及過紅海的史事，默的：3-4

更唱出堪與梅瑟的「凱旋歌J 媲美的歌

曲（見出 15 ），弟後 3:8 按照傳統的說

法，指出與梅瑟敵對的法郎兩個術士的

名字一一雅乃斯和楊布勒。

耶穌自己亦曾強調，他來不是為廢

除梅瑟法律，而是為滿全（瑪 5:17-29 ﹔

路 16: 17 等），但另一方面，耶穌也清

楚地指出自己的地位遠遠超過梅瑟的地

位（若6:31 33 ）。在大博爾山上梅瑟和

厄里亞的出現（瑪 17:3﹔谷 9:4﹔路 9:

39 ），也正符合猶太人的傳統觀念：梅

瑟在默西亞時代要重有作為﹔但是按耶

穌關於厄里亞所說的話（瑪 17:9-12﹔谷

9:11-13 ），我們可以斷定所謂的「厄里

亞再來」，只是指精神的再來，並非指

其本人本身再度來到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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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6 梅瑟五書

Pentateuch Pentateuchus 

梅瑟五書的問題不但複雜，而且意

見紛耘，如果僅將近二百年來，對此問

題有所討論的專書或專論收集起來，便

可成立一相當可觀的圖書館。

1 名稱
「梅瑟五書」亦簡稱「五書」

(Pentateuch ）。此名稱來自希臘文，以

之總稱舊約全書前五卷，即創世紀、出

谷紀、肋未紀、戶籍紀、申命紀（見相

關各條）。猶太人稱此五書為「托辣」即

「法律」，因其中所記，多半為以色列

于民的生活法律（德序言﹔申 31:11-

13,24-26﹔厄上10:3﹔厄下8:2,7,14 ﹔ 10:

29 40 ; 12:44; 13汀，編下 14:1-4 ﹔ 31:

21 ﹔ 33:8 ），有時亦稱為「法律書」（蘇

1 :8 ﹔ 8:34﹔厄下 8:2-3 ），「梅瑟法律」
或「梅瑟法律書」（蘇 8:31 ﹔ 23:6﹔列下

14:6﹔編下 23: 18 ; 25:4 ; 35: 12﹔厄下
8: 1 ），「梅瑟書」（厄下 13: 1 ），「上

主的法律」（編上 16:40﹔編下31 :3 ; 35: 

詞，厄上 7: 10 ），「上主的法律書」（編

下 17:9 ﹔ 34:14 ），「天主的法律」（厄

下 10:29-30 ），「天主的法律書」（蘇24:

26厄下 8: 18 ），「天主的僕人梅瑟法律」
（厄下 10:30﹔達 9: 1 l ﹔拉 3:22 ）。新約

亦作如是稱呼，見路10:26 ﹔ 16: 16; 24: 

44﹔瑪 5: 17; 11: 13 ：，谷 12:26﹔若 1 :45 ; 

7: 19 23﹔宗 13: 15﹔羅 3:21﹔迦 3: 10 等

處。

2. 內容

聖經的主旨並不是記述人類的歷

史，也不是記述以色列民族的興亡盛衰

史，而是記錄人類的救贖史與神政史。

如果全部聖經是闡述天主參與人類歷史

的行動計劃，是記述人類的救贖史，那

末，五書便是記述這救贖史的起章與結

論。所以作者從天地和人類的創造開

始，說到人類因違背天主的命令，而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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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了原有的幸福，天主自動預許救贖

（創卜3 ），繼而概括敘述各民族的太古

史（創 4 11 ），以後只注重以色列民族

的起源，及其形成天主選民的歷史（創

12 50 ）。這歷史的中心是在於天主藉

梅瑟率領以色列子民出離埃及（出卜

18 ），在西乃山與他們締結盟約，在世

間創他的神權政體的神國（出 19-24) , 

使以色列于民成為他的選民，他的「司

祭的國家，聖潔的民族」（出 19:6 ）。這

新建的神權政體的神園，不能沒有她建

國立憲的法律，宗教生活的紀綱，以及

司祭的職務和祭舵的禮儀。出下編（ 25 
40 ），戶上編（ 1-10:10 ）記載的便是這

些法律與禮規。戶中編（ 10:11-21 ）記

述以色列于民漂流曠野，天主在曠野一
面以種種試探來考驗他們的忠誠與信

心，一面又以特殊的照顧和非凡的奇

蹟，來培養他們對天主所懷的信仰。戶

下編（ 22-36 ）記述以色列子民在約但河

東所遭遇的事。他們既到了約但河東

岸，天主又在那裡藉梅瑟勸告他們，重

申以前教導過他們的一切，準備他們進

佔預許給他們祖先的福地（申 1-30 ）。

最後以梅瑟的遺囑與祝福、死亡與埋葬

總結梅瑟五書。

3. 一貫性
讀了上述簡略內容以後，誰也可以

看出五書是一部上下一貫的著作，有其

統→的目標，有其特殊的結構：縱面是

歷史的敘述，橫面是法律的記載，歷史

與法律經緯互相交織。這種法律與歷史

互為表裡的特殊關係實屬重要，因為以

色列人的法律觀念，是決定於她對歷史

所抱的神學觀念。以色列人並不像其四

鄰民族，有其獨立的法典或獨自存在的

憲章，即是說他們沒有可與歷史分離而

獨自存在的法典或憲章。以色列的法律

和禮規常是她的歷史的一部分，彼此不

能分離，因為以色列子民的法律是上主

的毆示，以色列守法的義務是向歐示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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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主所作的積極答覆，是向選立她為

其特選民族，司祭神圓的天主的表示效

忠，是向參與人類歷史的至高無上的主

宰的盡職負責。選民的歷史既然是時時

在歐示的天主領導之下進行，那末，選
民的法律在這特殊的歷史體制下，自有

其內在、具有生命力的特徵，因為以色

列的興亡盛衰全繫於她是否守法，是否

忠於天主，因此，法律便成為以色列生

存的要素之一。由此，以色列的法律與

其本身的歷史是決不能分離的。五書的

敘事部分，在量方面雖屬次要，而主要

部分是法律 0為此，猶太人稱五書為法

律），但這歷史部分，卻是以色列子民

對自己與天主之間的關係所有的認識的

基礎。歷史既證明天主自動揀選了以色

列為特選民族，形成了一神權政體的神

國，那末，這神國的憲章即是所做示的

法律。這法律不但是以色列的國法，而

且同時也是他們為「司祭國家，聖潔民

族」所度的宗教生活的規範。凡讀過五

書的人，誰也可以看出這種密切的關

係。這種關係實是五書構成一部上下一

貫的著作的主要因素。

4. 作者
自古迄今，不論是猶太人或基督

徒，大都承認五書是梅瑟的著作。在證

明梅瑟為五書的作者以前，先得確定古

代人士對「作者」一詞的意義所有的觀

念。古代人士對「作者」的觀念，並不

像現代人士所有的那麼窄狹。稱某人為
某書的作者，並不需要書中的每字每

句，自始至終，全是出於他的手筆﹔只

要書中的主要部分是他的創作，便足以

稱他為某書的作者。並且作者著書時，

不能不採用搜集得來的資料，比如已有

的文件，歷史的傳說，都可用來當作他

的著作。此外，他也可以授意與人，筆
錄成書，書中的語句雖是他人所寫，但

著作仍歸授意的人，而不歸筆錄的人。

及至書傳後世，或有所竄改，或有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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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仍不失為某人的著作。甚或作者生

前未遑編輯，及至身後，他人代豈有編輯

問世，縱使編者為適應時代，略有所註

釋、增捕或刪改，而作者仍為前者，而

並非為編者。當我們研究五書時，若特

別注意到這一點，尤其注意到古文學的

批判原理，便不會輕易懷疑，甚或否認

梅瑟丟面五書的作者了。

研究五書的人還應注意的一項事

實，是五書的材料是多方面的。就歷史

方面來說，史料就可分為兩種：一種是

以民離開埃及以前的史事，包括宇宙的

創造，人類的出生，原始民族的消長等

等。這段歷史或早已有人寫過，或保存

於家族的口傳之中，梅瑟只不過採用現

存的資料，依照自己原有的目標與計

劃，加以提煉整編而已。其次，是他本

人親身經歷的史事﹔這些史事當然他可

以自己寫，也可以授意於人，代為筆

錄。至於法律方面，也有兩種資料：一

種是以民與其四鄰素來所遵守的，梅瑟

只不過重新加以整理，以天主的名義，

重行頒佈而已﹔另一種是依天主諭示，

親自給以民制定的。這類法律大半是為

適應以民在曠野中的生活，或針對將來

進入福地後的生活而規定的。實在，以

民進入客納罕後，生活上發生了許多變
化，曠野裡的遊牧生活，自與民長和君

王時代的定居生活有所不同，所以為防

範生活越軌的法律，也時有隨時修正的

必要，更何況以民的法律是與其歷史不

能分離的。梅瑟五書原是以色列子民宗

教、政治、社會生活的法典，為使梅瑟

法律能隨歷史的演變，而適應時代的環

境需要，就不免常有隨時增添一些解釋

的必要。五書中的歷史部分和法律部

分，既然多半是梅瑟所寫所定，那末，

將全部五書歸於梅瑟名下，又有什麼不

可？有如聖詠集的詩篇（見該條）一

樣，雖不全是達味的著作，但因他是

「以色列的善歌詠者」（撒下曰：3 ），又

作詩最多，所以就將全部聖詠歸於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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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更何況全部五書如沒有梅瑟其人為

依據，根本就無法解釋，無法明瞭。

「作者」的意義既如上述，那末，

說「五書的作者是梅瑟」的意義也自分

明，其意是說：五書中有一部分關於創

世紀和古代法律的材料是梅瑟整理的，

另一部分關於出、肋、戶、和申的古史

和法律是他所寫的，或他口授令人筆錄

的﹔還有一部分史實和法律，是他以後

的先知、君王、大司祭或可祭，甚或厄

斯德拉所增補、修訂、或整編的。不

過，這些增補或修訂的部分，到底是那

一章，那一段，那一節，卻很難指定，

連最精明的考古學家與文學批判專家，

也都感到棘手。但歷史證明，後世的人

對於五書懷有如此神聖的感覺，如此尊

敬的心情，使人敢於相信，猶太人必定

是一面妄為保存了五書的本來面目，一

面隨時略事重加修編，使之成為一部完

善的經典。因為這部偉大的作品，不只

是以色列子民的文藝創作的精華，而且

更是他們宗教生活的根源，精神財富的

寶藏。如果五書的主要部分不是梅瑟時

代的產品，不但以色列民族的歷史成了

一個牢不可破的啞謎，就連舊約其餘的

經典，我人也無法明瞭。
現在由歷史的立場來證明梅瑟為五

書的作者：

4.1 歷史詣據

4.1.1 五書
五書中即有幾處明言梅瑟曾寫下了

某些段落，如出 17: 14; 24:4, 7 （指 20-

23 章而言） ' 34:7 （直接指 34: 10-26 ' 

間接指20-23 章而言），戶口：2﹔申 31:

9,24 。舊約中其餘的書籍，雖寫於不同

的時代，卻都明白指出有一部法律書，

或上主的法律書存在，有時竟明言為梅

瑟法律書。充軍前的歷史書中，有蘇 1:

7 ﹔ 8:31 ﹔ 22:5 ﹔ 23:6 ﹔ 24:26﹔列上2:3 ﹔

列下 10 ﹔ 31; 14:6 ; 17: 13,34,37 ; 21 :8; 
22:8; 23:25﹔充軍前的先知書中，有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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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 8: 1, 12﹔亞 2:4﹔案 3:4﹔充軍期的

先知書中，有耶 6:19; 8:8 ; 16: 11; 18: 

18 ; 26:4; 31 :33 ﹔ 44:23 ：，則7:26﹔達9:

11, 13 ﹔ 13:3,62﹔充軍後的歷史書中，有

厄上 3:2; 6:18; 7:6,26﹔厄下 l :7 ; 8: 1 ; 
編下 23: 1 8; 25:4 ; 30: 1 6 ﹔ 31 汀， 33:8;
35: 12 ，先知書中有拉 3:22﹔就連所謂

的次正經部分（見正經條）也不例外：

如多 1 :8 ; 7: 14﹔巴 2:2,28﹔德的卜6﹔

加下 7:6 。為此，可說全部舊約都證明

有一部法律書存在，並將這部法律書歸

之於梅瑟名下。

4.1.2 撒瑪黎雅五書（見該條）

撒瑪黎雅人雖因與異族通婚，不再

為由巴比倫充軍歸來的猶太人，承認為

同屬於一宗教團體（厄上4: 1-5 ），但他

們仍存奉五書為聖經，並將五書歸之於

梅瑟名下。

4.1.3 猶太人的傳統

無論是在巴力斯坦或僑居在異地的

猶太人，都一致堅持為梅瑟的作品，常

置諸正經書目的首位（見正經條），並

且於公元前 250 年左右，首先將之譯為

希臘文（見七十賢士譯本）。舊約偽經

（見該條），尤其喜年紀（見該條）也常

援引梅瑟五書或法律。猶太人大文學家

准羅（ Philo : Life of Moses Ill 39 ）和

大歷史家若瑟夫（ Josephus : Ant. IV 
8,48 ）都將五書歸於梅瑟名下，無論是

巳力斯坦或巴比倫的塔耳慕得（見該

條）都以五書為依歸（見 Baba Batra 

14b：，並見 Mishna : Pirqe Aboth I I ) ' 
所爭論的，僅只眼於梅瑟逝世和埋葬的

記載（申 34:5 12) 

4.1.4 新約

新約提到梅瑟凡八十餘次，其中二
十五次將五書歸之於梅瑟，如路 16:29 ﹔

24:27﹔若 l :17,45﹔宗 13:39 ﹔ 26:22﹔格

後3:15等處。耶穌基督亦將五書的許多

片段直接歸於梅瑟，如瑪8:4 ﹔ 19:8﹔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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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0 ﹔ 12:26﹔若 5:45-47﹔宗徒亦然，

如宗 3:22﹔羅 10:5, 19﹔格前 9:9 。所以
在基督時代，無論是猶太人或初期的基

督徒，皆認為五書是出於梅瑟，見瑪

19:7 ﹔ 22:24﹔若8:5﹔宗6: 14; 7:37; 28: 

23 等處。

4.1.5 教會的傳統

聖教會由初期教父以還，始終認梅

瑟為五書的作者．如羅馬的克肋孟

(Clement of Rom巴， I Cor. 4,3 ），奧利

振（ Origen, Jn Gen. horn. 132 ），聖熱

羅尼莫等 （ Prae,fin Jos. ） 。其中雖有幾

位教父如依肋乃、德都良、亞歷山大里

亞的克肋孟等，受了厄四 14:21 ，泣的影

響，以為五書在拿步高圍攻耶京時已被

焚毀，充軍後再由厄斯德拉大經師憑記

憶重寫重編﹔但他們從未否認原有五書

的作者是梅瑟。

以上列舉的種種證據，尚具有一種

歷史批判學上的價值（ Historico-critical 
value ）。這種一脈相傳的梅瑟為五書的

作者的傳統主張，一直可以上溯至著書

的時代。因此，以研究歷史學方法的眼

光來看，對以上種種例證，不但不容忽

視，反應加以深切的注意。

4.2 五書的內容

梅瑟為五書的作者，除了上面所列

舉的一脈相傳的歷史證據外，還可由五

書內容提出一些記錄來，證明五書應出

於梅瑟時代﹒

4.2.1 書中有許多記載或法律，只適於

居住在曠野中的遊牧民族的生

活，見戶2:1 j ; 10: 1-7; 19:2-10; 

肋 4: 12 ﹔ 16 汀，20-28 ﹔ 17 汀，9 等
處﹔並且只記述了亞郎和他的兒

子為大司祭或司祭，從未提及其

他任何大司祭或司祭的名字（肋

17: 1) 
4.2.2 以色列人當時尚應住在客納罕地

外，因為以色列子民用以建造約

櫃和望所的大批皂萊木（ Setim 

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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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該條），只生長於西乃半島。

約櫃的形式與埃及神像出遊時所

用的神龜，也大致相同。描寫耕

種與收穫的時期，全與埃及的天

氣和季候相合（出 9:31 32 ）。肋

11 ，申 14 等處所列舉的禽獸名稱

與分類，有許多是客納罕地所沒
有的，再如為遮蓋會幕所用的海

豚皮（出 25: 5 ），即是出產於紅

海。

4.2.3 此外，還有許多人名、地名、家

蝶、族譜，以及偶爾發生的瑣碎

事件的記載（如出 l :15; 15:27 等

處），如不是出於親身經歷其事

的人的手，實難找出合理的解

釋。或許有人要說：這些是後人

杜撰的。但杜撰得那麼巧合，也

得有所依據。

4.2.4 五書的作者對埃及的地理和情況

非常熟悉，並假設讀者對埃及亦

相當熟悉（創41 :45 ﹔ 48:28﹔出 l

1 l ﹔ 14:2 ﹔ 5:6﹔戶口：22﹔申 l 1: 

10﹔參閱肋 18:3﹔申 17:16 ），對

客納罕地反而生疏，時以埃及的

情況來作比較（創 13: 10：，戶口：22

等處）

4.2.5 五書中處處可見到一些古字古

語，如與其他舊約史書相比較，

實顯得五書更為古老。這些語言

學上的特徵’更加強確定了一脈

相傳五書為梅瑟所作的主張的真

實性。

依照上述「作者」一字的含義，承

認梅瑟為五書的作者，並不是說全書每

字每句都是出於他一人的手筆，而是
說，他曾蒐集了不少當時所能找到的史

料、文獻和法律，將這些材料與自己親

身經歷的事，一併編輯成書，或授意與

人代為撰寫。當然梅瑟並沒有將過去的

歷史完全收入他的著作內，在梅瑟收入

的記述以外，民間尚存有不少的傳說，

後人為了珍存這些傳說，便採來編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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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畫

瑟的記錄中，因此，在歷史部分遂增添

了不少的篇蝠，而有了重複或時間上的

矛盾。關於法律部分，可能有更多的增

補與刪改，因為法典不能是一成不變

的，法律原是為國民實際生活而定的，

有了新的需要，為適應新的環境，就得

有新的法律。並且有時或由於原文晦澀

難明，或由於特殊案件的發生，不能不

加以詮釋。這些新加的法律，或對舊法

律所加的注釋，由於人們尊重舊法不忍

刪去，往往或置於舊法之旁，或插入舊

法之間，因此，出現了重複或累積的現

象。對宗教的禮儀亦復如是：當以民在

曠野的時候，限於地方和財力，在形式

上自然比較簡單﹔到達客納罕建國之
後，自然在形式上比較趨於完善，禮儀

比較更為隆重莊嚴。但所謂的演進與改
變，也只是就其形式而言，其固有的本

質則始終如一，盡以偉大的立法者，民

族的領袖梅瑟的精神、思想與旨意為依

據﹔因此，任何增補或刪改，仍舊歸於

原作者梅瑟。

4.3 宗座聖經委員會指示

這種解釋正符合聖教會一脈相傳的

主張，以及宗座聖經委員會所頒發的指

示。宗座聖經委員會於 1906年6月 27 日

所頒發的指示如下：

4.3.1 應承認梅瑟為五書主要部分的作

者：

4.3.2 可以承認梅瑟曾採用了民間流傳

的口傳或已寫成的史料﹔

4.3.3 可以承認梅瑟曾聘用了不同的秘

書，在他的授意或指導之下編寫

了五書﹔

4.3.4 在不損害梅瑟為主要作者條件

下，亦可承認五書中有許多為日

後受默感的作者所增補或修正的

地方，或有註釋竄入經文，古語

改為新語，誤讀終歸改正等等現
象﹔不過，這一切都應按正式批

判學原則作論斷（ EB: 181-1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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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委員會又於 1948年 1 月 16 日回覆

巴黎總主教舒阿爾樞機（ Ep. ad Card. 
Suhard ）的信說：「誰也可以承認梅瑟

在寫作時，曾採用了口傳或書寫的資

料，在梅瑟寫作以後，有許多修訂與增

補。目前已無人再疑惑有這些資料的存

在，也不否認因時代的變遷，社會與宗

教的進展，梅瑟法律有所演變，歷史敘

述方面有所補充．．．．．．」（ EB : 577-581 ）。

4.4 否認梅瑟為五書的作者的學說

梅瑟為五書作者的意義既如上述，

五書內許多複雜問題，如重複、時間上

的矛盾、文體的不一等等，原己可以獲

得解決。但二百餘年來，唯理派學者，

以純文學和純歷史學的眼光來批判五書

的學者，大半否認梅瑟為五書的真正作

者。以新的態度來批判五書的學者，首

推公教醫生阿斯杜客（ J. Astruc 1753 ' 
當然在他以前已有許多學者為其間路，

如息孟 R Simon 等人），他以解剖學

來解剖五書，發現創世紀裡天主的名稱

不一，通常用厄羅因（ Elohim 天主）與

雅威 (Jahve 上主）二字，因此，他便

推測梅瑟在著作時，手邊必有許多文

件，其中最主要為「雅威」卷 (J 卷）與

「厄羅因」卷（ E卷）。當他發表這種意

見時，只是採取了假設的態度，並且聲

明說﹒如不符合教會傳統的話，他甘願

撤銷自作的主張。這種意見原無可厚

非，但二十餘年後，愛屬爾 (J. G. 

Eichhorn : 1780-1783 ）更進一步，將阿
氏的推測運用到全部五書，依耳根（ K.

D. Ilgen I 798 ）及愛氏門人，更進一
步，創立了「文件說」’謂五書的主要

文件有三：即JE1E2 ，其他不重要者亦

不在少數，由此奠定了「文件說」的基

礎。

1792 年，公教學者傑德斯（ A.

Geddes ）另創「殘卷說」。法特爾 (J. S. 

Yater 1802-1805 ）和德外特（ W. M: L. 
De Wette 1808 ）更推而廣之，遂演變而

為一種新的學說。按他們的意見：五書

是許多殘卷的總彙，其成書時期或在流

亡期間，或在流亡期後。據法特爾的推

測，這些殘卷可達三十九種。

此說一出，頗為轟動一時，但經厄

瓦耳得（且 Ewald 1831 ）對五書的一貫

性細心加以研究之後，這種學說便失去

了它的依據，而厄氏本人另創「拾遺

說」’謂五書所本，為一最古老最重要

的E卷，但因為E卷缺點太多，所以晚

出的一位學者，根據後世尋獲的古卷，

加以刪改增補，遂成了今日流傳的五
書。

4.5 囚文件說

以上三種學說，可說包括了所有獨
立批評學家對五書所持的觀點，直到

1853 年，胡費得（ H. Hupfeld ）又重拾

依耳根（ K. D. llgen ）的「文件說」，

再加以修正，主張 E 即是 P 卷

(Priestly Code 司祭卷），資格最老，

是法律記述的出處﹔ E2 即是 E 卷（厄

羅因卷），與J卷「雅威卷」是歷史記述

的出處。一年以後，黎耳木（ E. Rielm) 
又發現五書中的申命紀應屬於獨立的一

派思想，所以由五書中又分出了 D 卷

（申命紀卷）來，由此奠定了「四文件

說」或「新文件說」的基礎：即五書是

由 PEJ D 四種主要文件編輯而成的書

籍。

提及「新文件說」，便不得不詳細

的討論一下，因為它的洪流白這大半個

世紀以來，不但淹沒了歐美各國，吞沒

了幾乎全數的基督教經學家，而且還捲

去了一些天主教的經學家﹔並且隨著基

督教的思潮，還侵入了我國的經學界。
廣學會出版的聖經辭典對五書的論調

（見六經條），就完全依據這種新學

說﹔並旦今日出版的雜誌與專論五書的

小冊，凡有關於五書的討論，大半亦是

追隨這種新學說。

此「新文件說」是由革辣夫（ K.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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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f 1866 ）首先發表的，他依據他的老

師勒烏斯（ E. G. Reuss ）的意見，將上

述四個文件的次序加以改變，以前是 P

EJ D ，或 P JE D ﹔他卻改作 J EDP 

。他的依據是： D 卷應是列下 22:3 日

所說，約史雅為王第十八年（公元前

622 年），在清潔聖殿時，大司祭所發

現的「法律書」。如果由民長紀到列玉

紀下這五部史書，是受 D 卷的影響而

寫成的，其中絲毫不帶 P 卷種種規章

的痕跡，那末，這五部史書及 D 卷的

成書時期，就應在 P 卷之前。至於 J

卷 E 卷，因無 D 卷所定「聖所唯一

法」的記載，顯然是在 D 卷之前，所

以這四個文件成書的實際時期或年代的

次序，應是 J EDP 0 P 卷應是充軍

期或充軍期後的作品。此後葵能（ A

Kuenen: 1869-70 ）大事宣傳，委耳豪

森（ J. Wellhausen 1876-1884 ）再以他生
花妙筆，膽炙人口的文章加以傳播，這

JED P 「四文件說」便成了今日最普

遍，為人所樂道的學說。委氏之所以能

使這一學說「左右逢源」’多半是靠他

美妙的文章和嚴整的結構。

4.5.1 原則與理論

委氏所列舉的重要原則與理論簡介

如下．
4.5.1.1 舊約中最早的作品，並不是五

書而是大先知的文集。

4.5.1.2 五書的編次並無歷史的價值，

只不過是一種「委曲求全」的編

次，即是說：五書雖著錄在舊

約首位，但不能證明五書的著

作時期早於大先知的著作，因

為編輯者想證明唯一神論是白

人類受造就有的，所以才把它

編在首位。

4.5. 1.3 五書中的歷史多不合於事實，

因為作者努力營求的只是合乎

實用，彰揚自己著書立論的目

標，所以他筆下所記述的，只

974 

不過是當時以民的思想與精

神。

4.5.1.4 要改變以民的歷史，先該特別

考訂制法立節的時代，藉此可

以看出這段歷史只不過是一種

生活的演變而已。

4.5.1.5人類的演進，永是循順進化定律

進行，由此可知泛神教

(Pantheism ）必早於多神教

(Polytheism ），多神教必早於

單一神教（ Henotheism ），單一

神教必早於唯一神教

(Monotheism) 

由上述的簡介看來（尤其第五

項），委氏顯然是黑格爾（ G. W. K. 

Hegel 1770-1831 ）的哲學思想信徒，以
黑氏的歷史哲學原理來解釋宗教歷史。

按他的意見，希伯來人的宗教信仰是由

神鬼崇拜（ J卷），而一神崇拜他卷），

最後才達於真神唯一的宗教信仰，不日出

於這一信仰的法律（ D卷和P卷）。依據

這一觀點，他將五書和若蘇厄書合併，

而分為四種底本，因為他說：「結束五

書的不是梅瑟的逝世，而是客納罕的征

討。」由此而有「六經」之說

( Hexateuch) 

四種底本的著﹛乍年代，委氏以 J 卷

丟面最古，在這卷中，雖然有大先知已開

始宣講的唯一神教，但仍存留一些多神

教的痕跡，約在公元前八世紀出現於南

國猶大。 E 卷已充份表現大先知的精

神，雖在教義上保持著唯一神教，但在

禮儀上卻非常寬大，人民可自由選擇一

地崇拜上主。此卷約於公元前七世紀出
現於北國以色列。以上兩文件應在公元

前 721 年（撤瑪黎雅滅亡年）及 622 年

(D 卷發現年）之間合而為一，而成為

J E 合編。最後，因為丘壇祭壇太多，

容易引人崇拜邪神偶像，所以到了約史

雅時代，司祭頒佈了申命記（ D 卷）

所以此卷應在約史雅王登極前後在耶京

編輯的，其中最重要的法律是「聖所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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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放逐時期，有人將 D 與 J E 
合併’並將 J E 合編按 D 卷的體例再

加以重編。在放逐時期厄則克耳先知策

劃了一個新穎的宗教改革，編草草了一部

司祭卷（ p 卷）。此卷大抵出於司祭

的手筆，成書於公元前五世紀左右。最

後，猶太人由充軍之地歸來，厄斯德拉

將這些文件帶回，將 J ED P 四卷合為

一集，就成了現有的五書，時在公元前

430 年左右。

4.5.2 四文件說的錯誤

委氏這一綜合性的描述寫得非常美

妙，整個學說好像都非常有序，非常清

楚。其實不然，因為他把許多歷史事實

和他個人的先天謬論援合在一起，他想

根據他的進化理論和對先知的臆說來重

編以民的歷史：這是他所犯的第一個基

本上的錯誤。這錯誤全是由他立論的目

標所誘致的。他為證明以民沒有天主敢

示，沒有天主親切的照應，沒有任何特

別的超自然的現象，即是說，他為證明

以民與其他民族絕無不同，所以他才強

謂「雅威思想」是大先生日所創造的，梅

瑟絕不是以民偉大的立法者，更不曾寫

過什磨著作，就是天主十誡也不是梅瑟

時候所能想像的，因為按歷史演進的程

序，「唯一神教 J 那時還不會來到人的

理智裡’到了大先知時代，十誡才能出

現，時代最早不得超過公元前八世紀。

委氏既然有了這種成見，怎能不用種種

推理方法去求他的結論呢？

近幾十年來，經過了學者不斷的努

力研究，民族學與宗教學都證明了人類
歷史演進不常是直線的，並且證明了原

始時代的人是信奉「唯一神教」的， F多

神教」，或「拜物教」只是唯一神教的

退化，因為「拜物教」只是一種巫術的

表現，巫術的產生必在宗教之後，是由

宗教出生的一種贅瘤。唯一神教越發

達，巫術就越不能產生（見史米特的名

著：天主觀念的起源 W. Schmidt : Die 

Ursprung der Gottesidee ） 。可見委氏

的宗教進化論不但沒有根據，還違反古

史。

委氏的第二個基本上的錯誤，是他

忽略了以民與其四鄰的關係。委氏先天

的肯定梅瑟時代的以民只是一個半開化

的民族，也許連文字也沒有。委氏著書

立說時，雖然考古學尚未發達，還在草

創時期，但同時代的學者，如龔刻耳

( H. Gunkel 1902 ）及其門生，己稱委氏
學說為「案頭學說」’即在案頭上自造

的學說。近代的考古學實在對舊約的研

究有了莫大貢獻，它復活了近東的太古

史，重現了近東的上古文化。由於考古

學的進展，我們認識了梅瑟時代的歷史

背景、宗教禮儀和法律，認識了亞巴郎

及亞巴郎以前的文化程度，更認識了哈

慕辣彼法典，古代亞述、叔默爾與赫特

( Hittiti=Hethaei ）民族的法律，致使我

們對於古代近東的文化，比對凱撒以前

的羅馬文化，柏拉圖時代的希臘文化，

更為明瞭。考古學家更告訴我們，人類

至少在公元前兩千年以前已發明了文

字。古埃及的宗教思想、祭靶禮法及司

祭任務，都由她象形文字保存至於現

代。那末，受過埃及教養的梅瑟，為什

麼不能撰述他的典籍，制定他的法律？

委氏的第三個大錯誤，是他把文件

的著作時期估計得太晚，使事實的發生

和記述之間有了一段很大的時間距離，

以致記述的歷史性很難確立，甚或認為

是作者藉以發揮自己旨趣和目標杜撰的

傳記或虛構。如此委氏及其學派造成了

對全部五書的普遍懷疑。委氏的這一錯

誤的由來，固然是出於前兩個基本原則

上的錯誤，但尤其是因為他堅決主張列

下 22 和編下 34 所記，約史雅十八年，

即公元前 622 年，在聖殿內所發現的

法律書」’是司祭集團所編修的申命

紀（ D 卷），並以此時代作為劃定其餘

三個文件成書年代先後的標準。但是，

他這一肯定究有何依據，實在令人懷

疑，因為至今尚不能確定聖所發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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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6 

「法律書」即是申命紀。即或是申命紀

或申的一部分，那也不足為奇，因為約

史雅為王以前，默納舍玉和阿孟王（公

元前693 638 ），不但自己拜邪神，

還引導民眾隨從敬拜。當時的司祭深恐

國王焚毀不合他們言行的申命紀，便將

申命紀暗自藏在聖殿的牆壁中，直到修

理聖殿時才被發現，這原是極可能的

事。其次，如果申命紀真是的史雅時編

修的，為什麼當時的君王、大臣、民

眾，對其中嚴格的規定，竟然如此樂意

遵守呢？為什麼以民在若蘇厄時代（蘇

22 ），民長時代以及列王時代，尤其是

在列下 18:1-6﹔編下 29-31 所記，希則

克雅推行宗教改革的時代（公元前 721

至 693 年）就已知有那些法律呢？這些

疑難實在難以解決。委氏將P卷（即可

祭卷記錄肋未紀和出戶二書中的禮儀部

分）置於流亡時期，以為是厄則克耳或

他的弟子所編修的，理由是因為 P卷與

則有很多相類似的筆法。對這問題，應

當承認 P卷與則實有許多相類似之點，

但是不同之處卻是更多：比如厄則克耳

就未提及五句節、帳棚節、偉大的贖罪

節、大司祭等極重要的事件，因此，波

依得（ Boyd ）與近代大多數的批評學

家，都以為是厄則克耳模仿了 P卷，而

不是 P 卷模仿了則，因為他們注意到 P

卷中所記的法律，有許多為充軍期間毫

無用處，如日像，態像的禁令，崇拜摩

肋客的禁令等（肋 19:4 ﹔ 20:2-5 ）。並

且充軍以後，約櫃久已不存在，烏稜、

突明、肋未城且早已消滅， P 卷何以竟

詳為描述呢？此外，舊約史書中的一些

史實，如無 P 卷存在的話，便無法解

釋﹒如撒上2: 13的作者，就得是一位知

道肋7:29-35法律的人，撒上21:1-10所
記，阿希默肋客因為沒有日用餅，便將

供餅給了達味及其隨從之事，就證明當

時已通行肋 24:5-9法律﹔雅洛貝罕（列

上 12:32 ）在北圓制定了那久已在南國舉

行的帳棚節（肋23 :34 ）﹔納波特不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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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自己的葡萄圖（列上 21 ）就是依據肋

25 :23-28,33﹔戶36:7的法律。還有五書

內關於約櫃、大司祭的祭服，不潔動物

的種類、病疫的名稱、大司祭胸牌上所

攘的寶石等，都與古埃及的名稱習俗十

分相似。所以現在的批判學家都承認 p

卷是梅瑟時代的作品，或竟是梅瑟本人

的著作。

4.5.3 文件說的理據

主張「文件說」的學者，認為「五

書」是由四大底本，或十數種小底本組

成的原因，是因為：

4.5.3.1 天主的名稱不一

若只依據天主的名稱不一，而決定

五書是出於兩個不同底本：一為「雅威

卷」’一為「厄羅因卷」’似乎不太正
確，理由也不夠充足。因為天主的名稱

不一，多出現於創世紀。我們前面說

過，梅瑟寫創世紀時，是用了當時的口

傳或現存的史料。史料中對天主名稱可

能因地方的習慣而有所不間，因此，記

錄上便有了天主的不同的名稱。並且讀

者如果將五書細心讀一遍，便可發覺五

書的作者應用天主的名稱時，並非任意

應用。每當講論天主為宇宙的造物主，

萬國的主宰時，多用「天主」（厄羅

因），每當敘述天主與人類，尤其與以

色列民族發生密切關係時，多用「上

主」（雅威）。並且還有一些固定的術

語，其中天主的名稱是不能任意更換

的，如「天主的人」、「上主的話」

「上主的斷語」等。此外，誰又能證明

現有五書的天主的名稱是出於原作者？

請打開聖經的希伯來原文與七十賢土譯

本的譯文，將相同處的天主名稱作一細

心的比較，便可知道其不定性了﹔又怎

可以藉此斷定那章那段屬於那種底本

呢？聖經權威瓦加黎（ P. A. Vaccari : La 

Sacra Bibbia 1962 ）曾將五書與聖詠集

﹛乍一比較研究，他發現聖詠集前四十篇

與後六十篇多用「上主」，而中間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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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多用「天主」（詳見詠 14 與 53 ）。難

道詠也分「雅威卷」與「厄羅因卷」？

4.5.3.2 文體不一

五書的文體不一，是自然的現象，

因為五書的題材是多方面的，有歷史、

有法律、有族譜、有演詞、有詩歌、有

讚詞，題材改變，文體也得隨之改變：
更何況族譜和法律還能是梅瑟的秘書寫

的呢。並且法律是民眾社會生活的方

針，時過境遷，昨日的大法，未必合於

今日的環境，所以歷代司法官，為了使

舊法合於新俗，自不免依時加以修正，

也就不免使文體更為複雜，比如申命紀

本是由三篇演詞組成的，自然不能與成

文的法律相比較，這是誰也可以明瞭

的。

4.5.3.3 重複的敘述

批判學家在決定某章某節為重複敘

述之前，先應仔細考究，作者是在寫兩

件相類似的史實，還是在重複同樣的事

件。對這問題，阿肋蓋爾（ Allegaier) 

寫了一部專書證明人們以為是重複的

事，往往是兩件相類似的史實，如創12

與20都記載撒辣因為生得太美，專制君

王想、佔為己有的事，但明記一在埃及，

一在革辣爾，時地人物皆有所不同，怎

能混為一談？再如出 16 與戶口都記載

了人民抱怨梅瑟之事，以民在曠野中漂

流了四十年，怨聲載道之事，原是尋常

不可避免的。再如天主創造天地（創 1 ”

2 ）與洪水滅世的敘述（創 6-8 ），有屬

同一事件的重複，但由於作者的觀點有

所不同，或由於作者願意強調某一點，

所以雖然重複，仍有其意義。近代學者

在細心研究近東所發掘出土的古代文件

之後，發現重複筆法原是閃族語系，尤

其希伯來語的一種特徵。作者為感動讀

者的心靈或為引起讀者的注意，並不如

西方人借重於思想上的連繫或推論，而

只借重於重複。見 J. Muilenberg : A 

Study in Hebrew Rhetoric : Repetition 

and Style.in Supplements to V. T. I 1953 

p. 97-11 l 。

獨立派批判學者所主張的「新文件

說」’既有上述重大的錯誤與缺點，所

以出名的學者，如客尼格（ Koenig ）、

色林（ Sellin ）、克特耳（ Kittel ）、加

穌托（ Cassuto ）、番昂納克爾（ van

Hoonacker ）、瓦加黎（ A. Vaccari ）等，

皆以「新文件說」為一種先天的謬論，

為一種偏見學說，為一座毫無基礎的堂

皇宮殿，實是一針見血的正確批評。因

此，現代學者紛紛將「新文件說J 大加

修正，或稱之為「四源流說」，或稱之

為「四口傳說」’或另尋門路，另創新

的假設，各成一派，各立一說，真可謂

諸子爭鳴。不過，在這諸子百家之中，

還是以所謂北歐「斯干的那維亞學派」

或瑞典「烏布薩拉學派」（ Uppsala

School of Sweden ）的影響力較大。這

一學派將「新文件說」批評為西方人以

目前西方人的眼光，來解釋東方古代書

籍的學說。這一學派認為口授的傳述在

東方古代的著作內，佔最重要的位置。

這一學派的首腦人物之一恩乃耳（ I.

Engnell ）就認為五書是靠口傳的兩大源

流而寫成的：一大源流包括創、出、

肋、戶、即所謂的「四書」（ Tetrate

uch ），另一大源流包括申以及蘇到列

下各經典。以後的學者雖有些新發展，

如馮辣得（ C. Von Rad ）、諾特（ M.

Noth ）等學者，但仍跳不出這一圈子。

不過，五書的淵源，經學者們不斷努力

研究後，現已由四大源流而歸納為兩大

源流，慢慢將歸納為一大源流。現代的

聖經學權威德富（ R. De Va叭， 0. P. 
1903-1971 ）雖尚支持「四源流說」或「四

口傳說」，但在結語中卻說．「這些口

傳究是從那裡來的？「雅威派」的口傳

與「厄羅因派」的口傳雖有分別，但所

傳述的卻是同一史事，所以這兩種口傳

還是應出於一源﹔並且所敘述的史事很

適合於史事發生的時期，而不適合於所

977 



1746 

假設的晚期的著作時期，所以這些口傳

應起源於很旱的時期，即以色列民族開

始建國的時期。同樣，法律部分亦如

此，因為以色列國家法律與宗教法律的

進展，是與以色列民族的進展分不開

的，所以法律的起源應與民族的起源出

於同時。因此，五書的主要內容，不論

是敘事的口傳或法律的主要部分，應溯

源於以色列的問國時代。這時代的主人

翁即是梅瑟，他不但是民族的組織者，

宗教的領袖，而且也是第一位偉大的立

法者。以他為終點的前期口傅，與在他

領導之下所發生的事跡合併記錄，便成

了以色列國家與日月爭輝的史記一一梅

瑟五書」。由此可見，七十年代聖經學

的新趨向，又漸漸走上了教會一脈相傳

的主張。

5. 意義
以色列民族既然生活在一個神權政

體的制度下，那末，他們的宗教一即

舊約的宗教（新約的宗教亦是如此）

是與他們的歷史分不闊的。這種與歷史

並行的宗教，是建基於天主在人類歷史

某一時期中，親自介入人類歷史的行

動。五書亦是記述天主與人類發生這種

關係的書籍，因此，五書不但是猶太人

的宗教的根基，同時也是他們至高無上

的經典，他們生活的準則。

以色列λ不但在五書內（尤其在創

最初的幾章內），找到了人類所共有的

大問題，如對世界與生命，痛苦與死亡

等等大問題的答案，而且也找到了對他

們本身所特有的問題，如為什麼天地間

唯一無二的真神是以色列的上主天主，

為什麼上主由大地萬民之中，特選了以

色列民族為他自己的民族等等問題的答

案。

五書對以民所特有的問題的答覆

是：因為以民接受了天主的特殊恩許。

五書就是記載天主恩許的書籍：如天主

在原祖犯罪後對亞當和厄娃的恩許（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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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福音）洪水後對諾厄的恩許，尤其對

亞巴郎的恩詐，以及以後對依撒格、雅
各伯，及其一切後裔的恩許。這一恩

許，雖然其最近的目標，是佔領以民祖

先所住過的地方，但更具有一種深厚的

意義，即這一恩許使以色列與他們祖先

的天主之間，所有的特殊而唯一的關係

得以建立。

這一恩、許的表現與實踐，即在於召

選，所以召選也是五書中主要思想之

一。召選從天主一方面來說，完全是出

於絕對的慈愛與自願﹔從人一方面來
說，絕無任何理由或優點可使自己蒙

召，所以召選完全是天主自己採取主動

的行為（創 12:1 3 ）。天主為實行他的

救世計劃召選亞巴郎時，同時也預選了

以色列民族，雖然他們本身毫無功績可

言。天主藉此召選，在世上形成了特屬

於他的民族與國家。創最初11章，即以

美妙的手筆敘述天主這一行動的過程：

先記述地上萬民的名錄與族譜，然後漸

漸縮小範圍，而集中於天主召選的對象

一亞巴郎與其後裔。

恩許、召選與盟約是分不間的，因

為盟約是恩許與召選的保證。如果五書

是記載天主恩許與召選的書籍，那末，

五書自然是一部約書：如天主與亞當立

約（創2: 16-17 ），雖未明言，卻與立約

無異：與諾厄立約（創 9:8,17 ）﹔與亞

巳郎立約（創 17 ）：尤其藉梅瑟與全以

色列民族立約（出 19: 1 6 ; 24: 1 8) 
西乃山盟約不但是五書的最高峰，也是

全部舊約的頂點。普通訂約立盟，是雙

方站在同等的地位上而訂立的﹔但天主

與人訂立的盟約，不能是同等盟約，因

為天主並不需要盟約，他之所以與人訂

立盟約，完全是出於自動。所以盟約常

是由天主先採取主動，自顧接收盟約的

約束（如果能這樣說的話）﹔為此，盟

約在天主方面，只是他對自己的忠實所

作的誓許﹔但在人方面，即在以色列方

面，卻是要求他們只對天主表示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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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色列不忠信於上主，違背盟約，

便破壞了天主由於慈愛與他們所建立的

關係。

天主為維護以色列選民對自己盡
思，為保持以色列與自己建立的正常關

係，給他們立定了法律，使他們知道自

己應盡的義務，規範自己的生活，謹守

盟約，好使天主實踐他的許諾。

恩、許、召選、盟約和法律是織成五

書的四條金線。這四種思想貫徹全部舊

約，因為五書所記的只是以民歷史的開

端，並非結束﹔只提及了恩許，並末記

載恩許的實現，因為五書只述及以民快

將進入許地，所以五書依其本質來看，

是一部尚未結束的書，是一部敞開而展

望將來的書。以色列將來的歷史，存亡

與盛哀，不但全以五書為轉移（申 31:

26 ），而且當以民佔領許地之後，表面

上看來，好似以民已獲得了對天主恩許

所期望的（蘇23: 14 ），五書的期望至此

已告結束﹔但歷史告訴我們，以民並末

以佔領許地為天主恩許的充分實現，仍

一心在期望著，連在巴比倫充軍之時，

仍一心在期望著天主充分實踐他的恩
許，即在期待基督（默西亞）來臨，充

分完成一切（瑪 5: 17 ），因為基督是這

段悠久歷史一一救贖史所走向的終點，

因為只有基督能給這段歷史一真正的意

義。聖保祿宗徒在他的書信內，尤其在

迦 3: 15-29 一段，發揮了這段歷史的真

諦。舊約中的盟約只是基督所訂立的新

約的預像。這新約是基督與藉信仰作亞

巴郎後裔的基督徒所訂立的。維護恩許

與盟約的法律，只不過是領導以民走向

基督的敢蒙師而已。

新約的基督徒固然已「不在處於歐

蒙師權下」’已不再「被禁鋼在法律的

監守之下」，但絕非由宗教與道德的義

務完全獲得了解放，因為基督之來，並

非為廢除法律與先知，而是為成全 0馬

5: 17 ），所以新約並非反對舊約，而是
舊約的實現與成全。聖教會在讀五書所

1747 - 1748 

記述的事蹟時，如依撒格的祭獻，徒步

過紅海，輸越節的舉行，以及種種慶節

與禮儀，時時見到這些事蹟在新約中的

實現，如基督的祭獻、聖洗聖事、復活

節等。並且信仰向基督徒所要求的，與

五書向以色列人所要求的，基本上並無

區別，即對天主的旨意作肯定的答覆。

所以五書為新約教會，仍未失去其重要

性，因為其中含有天主的散示，以及信

仰的基礎。

見 2094 聖經批判學、 1710 救恩史， 1453

思龍、 1745 梅瑟、 457 先知，先生日職責。

1747 梅瑟升天錄
Assumption of Moses, 
Assumptio Moyseos 

偽經。本書是一法利塞人，在公元

7-30年間，在巴力斯坦以希伯來文寫成
的。

原文和希臘譯文早已遺失，只保存

一部拉丁譯本。該書的內容可說是舊約

的精華。可注意的是，作者未直接提及

默西亞，而只提出默西亞圖，並高舉以

民和梅瑟的品位。猶 9節證實猶達宗徒

己認識梅瑟升天錄。

1748 梅瑟默示錄﹝喜年紀l
Apocalypse of Moses, 
Apocalypsis Moyseos [Book of 
Jubilees, L的er /ubilaeorum] 

品經。本書亦稱小創世紀、喜年

紀、梅瑟遺書，但就內容和文體來講，

稱為梅瑟默示錄更為適合。著作的時代

是在瑪加伯時代，更具體地說，是在若

望依爾卡諾王晚年，即在公元前 109 至

105 年間。原文｝.？；希伯來文，早已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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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希臘譯本只保存了一些殘片，自希

臘譯本所轉譯其他譯文，則有厄提約丕

雅、拉丁和不全的敘利亞本。作者屬於

法利塞派，可是有些學者主張屬於厄色

尼派﹔事實上，在谷木蘭洞穴內，至今

發現了四段本書的希伯來文片斷，它們

與厄提約丕雅和拉丁譯本相吻合。
本書的作者特別強調法律的尊嚴和

永久性，默西亞是猶大家族的苗裔﹔默

西亞王國要逐漸擴大，並要持久至最末

的審判。作者也特別注意默基瑟德的司

祭品位、天使的使命和魔鬼的惡行。值

得注意的是，作者講論人的靈魂是不死

不滅的，然而未講及肉身復活的道理。

為研究新約時代的背景，本書實有很大

的幫助。

1749 殺人
Murder, Homicidium 

非法的殺人行為，自古以來在以民

的歷史上是被禁止的，是應受報復懲罰

的（創 4: 10 ）。天主十誠的第五誡明文

清楚地規定：「不可殺人」（出 20:13 ﹔

申 5: 17 ）。不可殺人的原因是因為人的

生命神聖不可侵犯，因此，誰殺了人就

應當償命（創 9:5-6 ）。其後盟約的法律

更清楚地分開：蓄意謀殺人者應受死

刑，但若是「天主許他的手行的」殺人

行為，則可脫免懲罰而逃往避難所去

（出21:12-14 ）﹔換句話說就是故意殺人

者，應受報復的懲罰，但無意及偶然殺

人者，則可以避難於他方，但二者皆被

視為流血之罪，只是後者可以受避難所

的保護，前者則無這種保障，且後者幾

時離開避難所，似有受報復懲罰的可能

（申 19:1-13﹔戶 35: 10-34 ）。以民法律
之崇高超出其他古東方民族之法律者，

是連非法打死僕牌者，亦應受同樣的懲

罰（出 21 :20) 

980 

耶穌解釋第五誠時，曾強調連對自

己的弟兄發怒的，及罵人為「傻子」

者，亦應被視為兇手，因為他損害弟兄

人格的尊嚴 (J,馬 5:21-22 ）﹔誰恨自己的

弟兄也是兇手（若~ 3: 15 ）。其次天主
的第五條誠命在新約上屢被提及（瑪19:

18﹔谷 10: 19﹔路 18:20：，羅 13:9﹔雅 2:
11 ）。謀殺是外邦人所犯的罪惡（羅 1:

29 ），它來自心地的兇惡（瑪 15: 19﹔谷

7:21) 

見 2535 避難城、 1827 報復。

1750 逕娟、妓女﹝賣淫﹞
Harlot, Meretrix [Prostitution, 
Prostitutio] 

在討論以民的揖妓之前，首先我們

要知道在舊約時代的美索不達米亞，及

客納罕諸環繞以民的各民族中，皆有廟

妓的存在。這批廟妓並旦甚受人們的尊

敬，是在社會上有地位的女人。當然在

這種環境之下，其娟妓之盛行，是不言

而喻的的。就在後來的希臘及羅馬帝國

時代，唱妓不但未受到社會的卑視及法

律的制裁，相反地，她們竟被視為造福

人群社會的不可或缺的人物。那麼，以

民生活在這種環境之中，受著這些強國

各方面的影響，自身雖為上主的選民，

據有「聖潔的法律」（肋 17-26 ），仍不

免要染上這些異民的惡習。

1. 舊約時代

在以民間很早就有妓女的存在（創

38:15-23 ），聖經上也數次提到這種事

實（蘇 2: 1 ﹔民 16: 1 ：，列上 3: 16 ）。雖

然有法律上的明文禁止（肋 19:29﹔申

23: 18 ），但仍有不少的父母將自己的女

兒賣作娟妓，先生日們將之視為罪惡行為

（耶 5:7﹔歐 4: 14﹔亞 2:7 ）。大可祭不

能娶妓女為妻（肋21:7 14 ），智慧書更

盡力警戒青年人勿受妓女的引誘（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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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 7:6-27 ﹔ 23:27-28 ），至於男女廟
妓更為法律所不容（申23: 18 ）。但可情

在事實上，尤其於後來的君王時代，的

確有過廟妓的存在，是為數位熱心君王

在宗教改革上所極力創除的對象（列上

15 ：口， 22:47﹔列下 23:7)

以民對上主的不忠，被先知們多次

比作揖妓的行為（依 1:21 ﹔ 57:7-13﹔耶

2:20 ; 3: 1-4 ; 3: 6-10﹔則峙，23﹔歐 1-3 ﹔

參見出 34: 16﹔肋 17:7 ﹔ 20:5﹔戶 14:33 ﹔
申 31: 16﹔民2:17 ﹔ 8:27 ）。亞述的京都

尼尼微被稱為「淫婦」（鴻 3: 1- 7 ），提
洛亦然（依 23: 15-18) 

2 新約時代

妓女的然存在（~恥 l :31-32﹔路 15:

30 ﹔ 7:39 ），舊約時代的辣哈布仍被提

及，但聲言她因信德而成了義（希 11:

31 ﹔雅 2:25﹔見蘇 2 ）。保祿書信上的

戒語更是屢見不鮮（羅 l :24-25﹔格前5:

9-12 ; 6:9, 15-20﹔格後 12:21 ﹔迦 5: 19-

20﹔弗 5:3-5﹔哥 3:5﹔得前 4:3 等）

保祿更說明教友不可與妓女亂交的兩大

理由：教友是基督奧體的肢體，教友是

聖神的宮殿（格前6:15-20 ）。巴比倫（即

羅馬）被視為淫婦（默 17-19 ，見鴻 3:

1-7) 

1751 浩羅

Philo 

猶太僑民，約於公元前20年前後，

生於亞歷山大里亞，是以又稱他為猶太

人准羅，或亞歷山大里亞准羅（ Philo

Iudaeus vel Philo Alexandrinus ），約在

公元 40 50 年間死於該城。他的家庭

相當富有，尤其他有一弟弟，名叫亞歷

山大里亞猶里約（ Iulius Alexandrinus) ' 
相傳為當時最富有的人，曾作過黑落德

阿格黎帕王的司庫。他有一個兒子名叫

亞歷山大里亞提庇留（ Tiberius Alexan-

drinus ），他曾背棄了猶太教，作過羅馬

人駐猶太及埃及的總督（見若瑟夫古猶

太史18卷六章三節， 19卷五章一節及20

卷五章二節）。

准羅既為亞歷山大里亞的猶太僑

民，且家庭富裕，是以他自幼除飽受猶

太文化教育外，又兼受希臘文化教育，

而且對希臘文造詣極深，他的著述，也

都是以希臘文寫成。他曾在一段不短的

時期退居曠野，為度一沉思靜觀的生

活。當他晚年時，約在公元40年間，曾

率領猶太使團出使羅馬，抗議羅馬皇帝

加里古拉迫害猶太人，及在各地會堂設

置皇帝態像。他的抗議當然無效，不過

因加里古拉在位不久即為人所刺殺，因
而在會堂裡設置皇帝態像事，不了了

之。

准羅的著述，相當豐富，要之可分

以下數類：

(I) 對創 1-4 及出谷紀的解答。

(2) 以喻意解釋創內的某些史事，如

論革魯賓與火劍、論加音與亞伯

爾祭品E 、論加音的後裔等。

(3) 梅瑟法律釋義在該書內有論亞巴

郎、論若瑟、論十誠、論勇德愛

德懺悔三德、論賞罰等。

(4) 其他著述：梅瑟言行、駁弗拉雇

( Adversus Flaccum ） 論出使加約

（即加里古拉皇帝），論猶太人及

靜觀生活等。

由准羅的著述，可知准羅乃一極虔

誠的猶太教徒，同時又是希臘哲學的愛

好者，他甚至以柏拉圖（ Plato ）、赫拉

頡利圖斯（ Heraclitus ）及斯多噶派等哲

人為梅瑟的崇拜者。他著述的用意即以

希臘哲學思想來詮釋梅瑟法律，是以准

羅堪稱為猶太人中的第一位神學家。

關於天主，准羅完全相信，如聖經

所述「是一位格的天主，是全宇宙的天

主，不只是猶太人的天主」。至於世界

為天主所造，看得見的世界一如梅瑟法

律內所述，而天使以及「羅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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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s ） 屬精神世界，天使尤其「羅格

斯」是使人認識天主，與天主發生關係

的媒介，人只憑自己是無法認識天主

的。而且准羅強調「羅格斯」為天主創

造宇宙用的工具，是天主的肖像，天主

的長子，世界的模型，天主的散示者。

不過「羅格斯」絕非天主，否則整個神

學系統便無法成立了。縱然以天主之名

加於「羅格斯」’那也只是為解釋聖經

的需要，而且只是借意或喻意。是以

「羅格斯」不是一有位格者，而只是一

近乎有位格者，一個單純的抽象名詞而

已。
由上述有關「羅格斯」的意義，雖

有數點近乎若望福音內的「羅格斯」，

但畢竟有天壤之別，是以不能說聖若望

寫福音所用「羅格斯」’是採用准羅所

說的「羅格斯J ’或受了准羅的影響，

因聖若望所說的「羅格斯」乃天主第二

位聖子，是一有位格者，而且就是天

主。而這位「羅格斯」降生成了人，這

為准羅是絕不可想像的。如果強調初期

教會受了准羅的影響，那只是較後教會

的護教學者，尤其亞歷山大里亞的學者

在詮釋新約神學時，受了准羅有關「羅

格斯」詮釋的影響，又由於對新約的曲

解和誤解，才發生了四世紀有關基督學

和天主聖三道理的異端。至於所謂聖保

祿的著述，或有受了准羅的影響，不過

只是指希伯來書。此書內或有些字句與

准羅所用字句同，但這很可能是導源於

另一共同的出處，其他也毫無一有力的

客觀證據。因而可結論說，全部新約毫

無受准羅著述的影響。

1752 深淵

982 

Abyss, Abyssus 
見 494 宇宙觀。

十一畫

1753 混沌

Chasm, Chaos 

一切的聖經學者解釋創 l :4 的「混

沌」時，都一致認為它的定義應是：

「完全混亂及無組織的狀態」’是宇宙

的反面，而「宇宙」在希臘文上，其字

意是導源於「秩序，條理」之意。聖經

上說：「大地還是混沌空虛，深淵上還
是一團黑暗」（創 l :2 ），深淵即是創世

之初的大海洋，這海洋受著黑暗的籠

罩，而海洋郤淹沒了大地，大地因而

「混沌空虛」。那麼緊接著的天主六天

工作的描述，就是為改變這種「混沌空

虛」的狀態。第一天的工作，是使永遠

的黑暗告一段落，而有白晝及黑夜之

分。第二天分開了海洋，而有「穹蒼以

下的水和穹蒼以上的水」’穹蒼以上的

水，成雨而重返地面，但是穹蒼以下的

水仍然在淹沒著大地。於是第三天，天

主緊水而成大海，使陸地露出，完全改

變了大地的「混沌空虛」狀態﹔天主在

當天一第三天←在大地甫露其面之

初，便造了植物青草 蔬菜及果樹，

以後又造了走獸及人，使之遮蓋，點綴

這一片「旱地」。那麼，以此推理而

論，所謂之「大地還是混沌空虛」之真

正意義，應是：大地還是荒涼空洞的意

思。「荒涼」：既無植物又無樹木，「空

洞」：既沒走獸，又沒人煙。耶4:23 就

用了這兩個字眼來描寫大戰之後的悲慘

淒涼景況，依 34: 1 l 有同樣之意義。申

32: 10 上用了「荒涼」（註：思高本譯作

「原野」）一字以指示曠野，同樣的說

法，亦見於撒上 12:21 ﹔依 29:21 ; 40: 

17 ,23 ; 41:29 ; 44:9 ; 45: 18, 19 ; 49:4; 
59:4﹔詠 107:40 （註﹒思高本譯作「歧

途」）約 6: 18 ﹔ 26:7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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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4 琉璃

Crystal, Crystal/um 

亦即普通所說的玻璃，很奇異地猶

太人將之視為珍寶，時與金子同列，且

是罕有的貴重裝飾品（約28:17﹔默4:6;

15 ;2 ; I 8:2 I ; 2 I :22 ） 。這可能是由於

稀者為貴的心理而來，多用作盛食物或

飲料的器血。玻璃的製造在聖地是希臘

文化以前的事，惟它的製造甚為粗俗，

通常是中間放以沙土模型，外放以玻璃

原料，加以熱度使之熔化，後將沙土取

出而成器血，這可由考古學家在聖地許

多古墓中發現的玻璃器具為證’最出名

的玻璃工業地，乃是埃及，但只有在羅

馬時代，始有吹氣管的發明。

1755 盔甲

Helmet Galea 

古代兵士所用的武器大都是長矛，

可以刺而不可以砍，故此盾牌比銅盔似

乎更為重要。但這並不是說銅盔是後期

的產品，相反的，它是古老的武器之

一。考古家在烏爾城發現公元前兩千五

百年的金質頭盔，即可為證。但是它的

出現在以民間，卻是較晚的。聖經上第

一次提及的鋼盔，是撒烏耳所用的（撒

上17:30 ），它可能與哥肋雅巨人所用的

相似（撒上 17:5 ）。以民之外的軍隊卻

都用鋼盔（耶 46:4﹔則 23:24 ﹔ 27: I O; 
38:5﹔加上 6:35 ），烏齊雅國王整編軍

備，使軍人都佩帶盔甲（編下26:14) , 

這可能是模仿外國軍隊的裝備而然。在

拉基士考古學者亦曾發現了盔甲及帶有

盔甲的士兵的雕刻。羅馬軍隊都用盔

甲，已是歷史上的事實，而聖保祿則慣

將羅馬軍人所用的武器，來形容教友在

度神性生活上，所應有的武備（弗6: 13-

20﹔得前 5:8 ）。

見 915 武器、 203 天主的全副武裝。

1756 眼瞎

Blind, Blindness, Caecus, 
Caecitas 

在中東地區，患眼疾者及瞎子特別

多，聖地亦不例外，它的原因不外是：

強烈的陽光（德43 :4) （據說較歐洲竟強

六倍），照射在白色的土地上，具有奪

目的反射作用，而傷人目，再加上空中

時常飄揚的細沙，及黑夜白晝間溫度的

劇變，更因衛生設備的缺乏，及蒼蠅的

繁多，致使許多人自盲眼瞎’格外是年

老的人（創 27: I ; 48: 10：，德 12:3 ）﹔雖

然亦有人在天主的准許下，生來就是瞎

子（出 4: 1 1 ，在梅瑟法律上載有關於瞎

子的條文，見肋 19: 14﹔申 27:18 ）。瞎

眼的人是可憐的（依 59:9-10﹔耶 31 :8 ; 
索 l : 17 ），故此聖經上勸人要善待他們
（約29: 15﹔路 14: 13 ）。瞎子不能出任司

祭職（肋21:18 ），瞎眼的牲畜不能用為

獻與天主的祭品（申 15 ﹔ 21 ﹔肋 22:22 ﹔

見拉 1 :8 ）。早期的以民可能如巴比倫人

將人之眼睛挖出，作為對不孝之子的懲

罰（見鐵30: 17 ），這種懲罰仍實施於後

期的巴比倫人之間（列下 25:7 ）。眼瞎

多次是來自上天的懲罰（索多瑪人創刊：
11 ，以色列人申28:28-29﹔依29:9 ，阿

蘭人列下6: 18 ，異民匣 12:4 ，厄呂瑪宗

13: 11) 
舊約中有以魚膽治盲疾者（多 6:5-

9 ），不過這是稀事，復明常被視為奇

跡（依29: 18 ﹔ 35:5﹔若 9:32 ﹔ 10:21 ）。
但福音上卻記載耶穌數次治好瞎子的事

蹟：在葛法翁醫好兩個瞎子CE！恥：27 )> 
在貝特賽達（谷 8:22 ），在耶京（若 9:

1-7 ）及在耶里哥使兩個瞎子痊癒（ :fj馬20:

19 等）。這些醫治瞎于的聖蹟，成了最

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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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天主教的藝術題材，格外見於教會初

期在羅馬地窟的壁畫上及棺撥的雕刻

上，以現示耶穌是世界的真光明。

聖經上也提到神性的瞎子，是指那

些不願打開心靈的眼目，以認識及接受

天王真理的人而言﹔神，性的瞎子，是那

些敬禮邪神的人（依 43:8 ），是那些心

硬無信的人（谷 3: 5 ）等等。神性的瞎

眼，有時也是來白天主的懲罰（列下 6:

18 ）。耶穌來到世界上，不只是為賜人

以肉身的光明，而更是為賜給人心靈上

的光明（路 l :79) 

見 1522 病症。

1757 祭耙﹝贖罪祭、贖過祭、犧

牲、舉祭、薦新祭、馨香祭l
Sacrifice, Sacrificium [Guilt
offering, Sacrificium pro Delicto; 
Victim Victima ’ Therumah, 
Sacr前cium Elevationis﹒ Sacrifi臼

of First-fruits Sacrificium 
Primitiarum; Lebon ah, 
Sacrificium Odoram-entorum] 

人有靈：既有靈，就必有信仰：既

有信仰，就必有宗教。宗教活動最崇高

的表現是祭靶，所以自有人類以來就有

祭昶（創4:3-4 ）。古先民族的歷史，大

體說來，實可謂之為宗教史，因為古先

民族凡事必祭，遇事必←，為此，所得
最初的史料多半都與宗教和祭祖有關。

1. 名稱
說來也奇怪，聖經內不但沒有「祭

耙」一字的定義，而且，事實上也沒有

一字專用來指示祭品巴。最初用以指稱祭

舵的字是 Minhah 0 此字的本意原謂

「禮物」’指獻與神或人的贈品（創4:3 ﹔

32: 14：，撒上 10:27 ）：送與人的稱為「禮

物」’獻與神的稱為「祭品」。到了後

984 

來，此字就專用以指稱奉獻農作物的素

祭。稍後，通常用以指稱祭品巴的字是

Corban （肋 l :2﹔戶 5:15﹔谷 7: 11) 
此字的原意是謂「近前」’即上前向上

主獻祭之意（肋 9:7﹔參見 23: 15) 

2. 種類

祭紀種類繁多，或儀式同意義不

同，或儀式不同而意義同，或儀式意義

兩不相同或兩相同，所以分起類來，實

在不容易。今就儀式和意義大別之分類

如後：

2.1 儀式

依儀式，祭昶分為流血祭（ zebah) 

和不流血祭（ Minhah ）。流血祭即殺牲

為祭﹔不流血祭即獻農作物，或無血可

流之物為祭，通常亦稱之為素祭。

流血祭又分火祭 (I sh eh ）和全矯

祭。火祭即舉火焚燒祭品為祭，如祭品
盡行焚毀，即謂之為全矯祭，原文或作

( Holah ），意謂「上騰」﹔或作（ Kalil)

意謂「焚盡」。見肋 6: 15, 16﹔申 13: 17 ; 

33: 10﹔撒上 7:9﹔詠 51:21 。
不流血祭，有焚香為祭的馨香祭

(Lebonah ）。此外，凡配獻的素祭祭

品，一部分亦應焚毀當作馨香祭，只有

「供餅」除外，因有特殊禮儀，不應、焚

毀，應盡歸司祭食用。如：素祭祭品為液

體，或是油，或是酒﹔油應倒在祭品上

配獻焚盡，酒應、傾瀉於地當作莫祭

( Nesek）。此外尚有舉祭（ Therumah) 

和搖祭（ Thenuphah) ：舉祭，是將祭晶

高舉奉獻給上主﹔搖祭，是司祭和奉獻

祭品的人，將一部分祭品，放在手中，

在祭壇前來回搖盪，以示進獻於上主。

2.2 意義

依意義，即目的，祭爾巴有為求恩、

謝恩或自願奉獻的和平祭（ Shelem) ' 

有為贖無心之過犯而奉獻的贖罪祭

(Hatta th ），有為贖要求賠償的過犯而

奉獻的贖過祭（ Asham ），有為取潔而

奉獻的取潔祭（ Tahorah ），有祝聖司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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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奉獻的祝聖祭（ Hanuka ），有為司祭

就職而奉獻的就職祭（ Milluim ）。此外
尚有各節期內為慶祝節慶而奉獻的節期

祭，如逾越節祭，五旬節祭，帳棚節

祭，薦新節祭，贖罪節祭，祝聖聖殿節

祭，重建祭壇節祭等。

3. 祭品

祭品既是獻與天主的禮物，就應該

是有價值，為人所重視的物件﹔此外，

還應該是屬於自己的物品，不屬於自己

或不法得來的物品，決不可獻為祭品﹔

否則，犯褻潰之罪（申 23: 19：，撒下 24:

24 ）。歷來用以作為祭品的，多半是屬

於自己飼養的牲畜，或耕種得來的農作

物。家畜中有牛羊﹔家禽中有鴿子和斑

鳩﹔農作物有大麥小麥，和由農作物榨

縷的酒油。

祭品不但要是好的，而且還是要最

好的﹔為此雄性較雌性更為可取，凡屬

重要的祭甜，一律應用雄性﹔次要的祭

爾巴可用雌性，家禽和飛禽，不分雌雄，

可隨意選用（肋 1:3,10,14 ﹔ 3: 1,6 ; 22: 

17-19﹔撒上6: 14 ）。家畜生後八天方可

獻為祭品，平常多為一歲的牛價或羔羊

（肋 22:27﹔出 12:5﹔米 6:6 ）﹔最重要

的，還應是無瑕疵的，無殘疾的﹔肢體

長短不一的，只可獻作自願祭祭品（肋

22: 17-25﹔申 15:21 ﹔ 17: 1 ﹔拉 I :6 9 ）。
素祭的祭品，平常多用小麥，只有

話解決夫妻疑忌而獻的素祭，可用大麥

（戶 5: 15 ）。油只用阿里瓦油（創28: 18 ; 

出27:20﹔肋24:2 ），酒只用葡萄酒。至

於莫水為祭，聖經上則絕少提及，撒上

1:6：撒下23:15 17二處所記，似乎不是

一種莫祭，而只是一種犧牲的表示或儀

式 e 香料卻是種祭品（出30: 1 JO) • 

有興凡香不同的製法（出 30:34-38 ）。

自古即有焚香祭，所以在會幕和聖體

內﹒都設有香壇，即所謂的金祭壇（出

.J0:26-27﹔列上6:20﹔編上28: 18：，路 l : 
8-11) 

立外，凡是祭品都應加上鹽，但鹽

不能單獨奉獻，只能配上祭品奉獻（肋

2: 13﹔則43:24 ）。不潔的禽獸既不能食

用，更不能拿來當作祭品（創8:20)

發酵易腐的物品，亦不能當作祭品（肋

2:11; 6:9,10 ），但發酵餅可獻作感恩祭

祭品（肋7: 13﹔亞4:5 ）和五旬節搖祭祭

品（肋23: 17-20 ）。蜜不可作祭品，卻

可作什一物奉獻（肋2: 11-12﹔編下31 :4-
7) 。魚類和野獸從來不用作祭品﹔至

於人祭，更是在絕對禁止之例（肋20: 1-

5﹔耶7:31 ）。出22:28 ，下半句關於長

子的奉獻，是指出口： l 1- 1 6的規定而

言。參見創立﹔出34：間，20﹔戶8:5-19 ° 

4. 禮儀
祭品E的禮儀是相當複雜的。今為清

楚起見，先總述，後別敘。

4.1 流血祭

行祭程序凡六點：
4.1.1 奉獻祭品的人，將祭牲牽至或送

至舉行祭祝的地方，即會幕門口

（肋 l :3 ﹔ 17:4 ），或祭壇前（出20:

24-25﹔撒上 6: 14) 

4.1.2 然後將手放在祭牲的頭上，平民

是一隻手，可祭是雙手（肋 1: 4; 

3:2 ; 4:4,24,29,33 ; 8: 14,18,22 ; 
16:21) 

4.1.3 宰殺祭牲，剝去牲皮（肋 7:8 ）原

是奉獻祭品的人本人的事（肋 1:

5,6; 3:2 ），但為民眾獻的祭牲，

概由司祭宰殺（肋 16: 15 ）﹔以後

宰殺祭牲逐漸也成了司祭的事

（編下 29:20-24)

4.1.4 血與脂肪’概由司祭處置奉獻

（肋7:22 27 ），依儀洒撒、塗抹、

傾注。

4.1.5 焚燒祭牲，全部或部分脂肪，亦

概由司祭處置（肋 l :8,9,12,13 ）。

4.1.6 分食祭品，即沒有焚化的祭品，

或奉獻祭品的人同家屬與司祭一

起分食，或可祭彼此分食，或可

祭與自己的家人一同分食，則隨

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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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紀的性質而定。如獻作全矯祭 放在祭壇上焚燒，當作全燭祭（肋 1 ）。

的祭品是飛禽，則概由司祭處

置，由他宰殺、焚燒、奉獻。

4.2 秦祭
不流血的素祭祭儀素祭祭品是用細

麵，或用細麵拌油做成的厚餅或薄餅。

做成後，須烘熟或烤熟或煎熟，方可奉

獻。新的麥穗或麥粒，亦可烘焰獻作素

祭。獻祭的人，將素祭祭品帶來，學成

小塊，倒上油，放上乳香，加上鹽，交

與司祭。司祭接過來，取出一部分連油

帶乳香，放在祭壇上焚燒，當作中悅上

主的馨香火祭﹔剩下的全歸可祭（肋 2﹔

17:12-15 ）。素祭祭品可單獨奉獻，亦

可伴隨全矯祭祭品一同奉獻。素祭祭品

或部分焚毀，或全部焚毀，前者如人自

願獻的素祭（肋2: 1 ），後者如司祭自願

獻的素祭（肋6:15-16 ）。平常凡是全矯

祭，似乎除人自願獻的和平祭與產後取
潔祭外凹的： 12 ），都應配獻以素祭（肋

23:12,13,15 20’”，38 ）﹔但後來似乎凡
是全矯祭，都應一律配獻以素祭（戶 15:

1-16 ）。素祭祭品舉行祭獻後，剩下的

應一律全歸司祭（肋 7: 9 10 ; 則 44:

29 ）。此外，特為贖罪的素祭祭品，其

上不可倒油，而放上乳香（肋 5: 11什么

戶5：訝，26 ）。以上是流血祭和不流血祭

的共同禮儀，以下是各祭租的個別禮

儀。

4.3 全矯祭

全矯祭是屬於流血的火祭，是祭祝

中最崇高，最富有意義的祭耐，是舊約

中典型的祭靶，所以肋未紀開宗明義第

一章申述的，即是全燭祭。全矯祭始終

在所有祭品E中常佔首位，為此，祭牲常

必須是雄，性的（撒上 6:14 是一例外）

飛禽只以斑鳩和雛鴿為限，性別不論。

祭牲除皮外（肋7:8 ），應全部焚盡，牲

血應全部灑在祭壇四周，以完成全矯

祭。飛禽，用指甲扭斷牠的頭，把牠的

血擠在祭壇側，拔去牠的素裹和羽毛，

986 

4.4 贖罪祭和贖過祭

贖罪祭和贖過祭，都是為補償過犯

而獻的祭肥。這兩種祭耙所贖的究竟是

什麼過犯，很難區別，因為原文此字有

時似乎意義相同，互換替用（§力5:6 ）。

大抵說來，贖罪祭所贖’是得罪天主的

過犯，贖過祭所贖’是對人的過失，所

以有時不免還要賠償人所受的損失（肋

5：峙，21-26 ：，戶 5:7,8 ：，的：22-31 ）。贖
罪祭祭品，為大司祭和全會眾是一隻公

牛憤（肋 4:3-14 ），為首長是一隻公山

羊（肋4:23 ），為平民是一隻母山羊（肋

4:28 ），或一隻母羔羊（肋 4:32 ），為

窮人是一隻斑鳩，或一隻雛鴿（肋 5:

7 ），為更窮的人是十分之一「厄法」細
麵（肋 5: 11 ）。贖過祭祭品是一隻公綿

羊（目的· 15 ），但為癥病人和「納齊爾」

人，卻是一隻公羔羊（肋 14:12,21 ﹔戶

6: 12 ）。牲血要薦獻﹔為大司祭和全會
眾贖罪，牲血應帶進會幕，在上主面

前，向聖所帳艘j麗血七次，然後將牲

血，塗在會幕內祭壇的四角上，剩下的

全倒在全矯祭祭壇的腳旁（肋4:5-7,16-

18 ），然後將整個祭牲運到管外在倒壇

灰的地方焚燒（肋 4: 11,21 ）。為其餘的

人贖罪，牲血不帶進會幕，司祭只用于

蕪些牲血塗在全燭祭祭壇的四角上，剩

下的全倒在全矯祭祭壇的腳旁（肋 4:

25 ，沛，34 ）。飛禽的血，一些應灑在全

矯祭祭壇壁上，其餘的血應全擠在全矯

祭祭壇的腳旁（肋5:9 ）。脂肪，另外遮

蓋內臟和貼在兩腎肝臟及腸上的脂肪，

都應放在祭壇上焚燒（肋 4:8-10 ）。至

於贖罪祭和贖過祭牲的肉，應全歸司

祭，可祭家族，凡是男性，只要潔淨，

都可分食（肋 6:17-23 ﹔ 7:6- 7 ）﹔奉獻

祭品的人，不可分食，因為不是和平

祭，而是補償過犯的贖罪祭。

4.5 和平祭

和平祭分三類：感恩祭、還願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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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祭（肋 7: 11, 16 ），即為感恩、還願
和自願奉獻的祭獻。和平祭的特點，是

在於祭後舉行聯歡祭宴，為此，與全矯

祭不同之處，即在於祭品不應全部焚

毀，只將一部分放在祭壇上焚燒，一部

分歸代人行祭的司祭，一部分歸奉獻祭

品的人，與自己的家屬親友舉行祭宴，

在上主面前一同歡樂，表示和平，故謂

之和平祭。祭牲可用牛或羊，雌雄隨

意，但該是無瑕疵的。牲血應全部灑在

祭壇四周，脂肪應全部放在祭壇上焚燒

（肋 3 ）。胸鵬在舉行搖禮後，歸代行祭

獻的司祭，後右腿在舉行舉禮後，亦歸

代行祭獻的司祭（肋7:28-34 ），其餘則

全歸奉獻祭品的人。素祭祭品，除無酵

餅外，亦應奉獻有酵餅（目力 7:12-14 ）。

感恩祭祭品，應在當天吃完，不可留到

次日早晨﹔還願祭和自願祭祭品應當天

吃，如有剩下的，第二天還可吃，第三

天就不可吃，應用火燒盡（肋 7: 1 5 -

I 8 ）。吃和平祭祭品的人，應是潔淨

的，如不潔淨吃了祭品，就應由民間創

除（肋 7:19-21)

4.6 搖祭

搖祭禮儀，聖經上並沒有說明應如

何舉行，大抵不外，司祭將祭品放在奉

獻祭品的人的手上，然後自己伸出手

來，前後搖動，奉獻祭品的人捧著祭

品，亦隨之前後搖動。到了一定的地

方，司祭從奉獻祭品的手中接過祭品

來，或放在祭壇上焚燒（出29:22-25) ' 

或留歸自己（肋7:30 34﹔戶 6: 19-20 ）。

舉行搖禮後的祭品，凡歸司祭的，司祭

家屬，不分男女，只要潔淨，都可分食

（肋 10: 14-15﹔戶 18:11-13 ，悶， 19 ）。至

於對肋未人舉行的搖禮，大概是主禮的
司祭，以手作狀，前後搖動，引肋末人

來到祭壇前，作為以色列子民獻於上主

的獻儀。從此肋末人是屬於上主的人，

在聖所內事奉上主，為上主服務（戶 8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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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舉行搖禮的，有和平祭及祝聖祭

祭牲的胸賄（出 29:22-28﹔肋 7:30 ﹔ 8:

27-29 ﹔ 9:21 ），有癥病人贖過祭的祭品

（肋 14:12,21,24 ），有春季薦新節薦獻

的一束新麥（自力 23: 10, 11 ），有夏季薦

新節的素祭祭品，兩個用新小麥做成的

麵餅，和兩隻作和平祭的公羔羊（肋23:

15-20 ），有夫妻疑忌祭的素祭祭品（戶

5:25 ），有「納齊爾」取潔祭的祭品（戶

6:13-20 ）。凡行過搖禮的祭品，幾乎全

歸可祭（肋 7:32-34 ﹔ 10: 14, 15 ; 23:20 ; 
戶6:20 ﹔ 18: 11 ）。此外，尚有為建造裝

飾聖所奉獻的金飾、黃金和黃鋼，亦應

以搖禮奉獻給上主，歸聖所使用（出35:

22 ; 38:24,29) 

4.7 舉祭

舉祭禮儀，亦如搖祭，經上並無明

文記載，依原文字義，大抵不外，由祭

品中取出一部分來雙手擎舉，表示已獻

與上主（出 29:27 ），為此，此字亦含有

獻儀或捐獻之意（肋22: 12﹔戶 5:9 ﹔ 18:

8 ）。平常應舉獻的，至聖物中，有贖

罪祭、贖過祭和素祭中的一部分祭品。

這些至聖之物，司祭與自家男性應在至

聖之處分食（戶 18:8-10 ）。獻儀中應舉

獻的，有行搖禮後舉獻的祭品（戶 18:

11 ），有作初熟物獻與上主的酒油和五

穀（戶 18: 12 ）。這些祭品，可祭家屬，

不分男女，只要潔淨，都可在家分食

（戶 18:13 ）。有一切應照禁物法律舉獻

的祭品（戶 18: 14 ），有不可令人贖回，

當獻作祭牲的首生牛羊的祭肉（戶 18:

14- 18 ）：這些祭品，司祭家屬不分男

女，只要潔淨，都可分食（戶 18: 19 ）。

特別應舉獻的，有與感恩祭配獻的

素祭祭品，每樣取出一分，一同與祭牲

的右後腿，以舉禮獻與上主（肋 7: 14: 
32 唱 34 ），有為祝聖司祭而奉獻的公綿

羊的右後腿（出 29:26 28 ），但亞郎就

職時，奉獻為祝聖祭祭品公綿羊的右後

腿，卻應焚燒，作為中悅上主的馨香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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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出 29:22-25﹔肋 8:22 28 ）。舉獻過

的後腿，司祭可與自己的兒女，在一清

潔地方分食：這是上主賜給他和他的子

女的權利（肋 10:1415)

4.8 莫祭

奠祭常與素祭配獻。凡與火祭配獻
的素祭，除贖罪祭、贖過祭和產後取潔

祭外，大抵都應配獻以莫祭（戶 6: 17 ; 

15:1-16) 

至於其他的祭靶，祝聖祭參見祝
聖，逾越節祭參見逾越節，五旬節祭參

見五旬節，帳棚節祭參見帳棚節，重建

節祭參見重建節。

5. 時富有

祭而巳應有定時。祭神的大禮決不可

草率，故應在一定時期，遇有重大事

故，繞舉行祭禮，奉獻祭祖（信仰： 20-

22 ; 12:7,8 ; 13:14-18; 26:23 25 ; 31: 
54 ; 35: 1 7 ）。上古社會以家庭宗族為
中心，遇有祭神之事，家主族長代全家

全族主祭，奉獻祭記。以民亦不例外。

在未成立國家民族以前，家主族長代為

行祭（創 8:20 ﹔ 22: 13 ）﹔在既成國家民

族以後（出 19:3 8 ），天主藉梅瑟制定

了祭儀和祭靶，成立了司祭制度，有天

主委任的司祭，代人主禮行祭（出 17:

15 ; 20:24,25 ; 24:4 6﹔詣， 29 ），祭耙
遂有了定儀和定時。

祭紀的時節有屬個人的，有屬民族

的：

屬個人的，有母親懷飪生子後，應

獻的取潔祭（肋 12:6-8 ），有癥病人獲

愈後，應獻的取潔祭（肋 14:1-32 ），有

男女身染不潔，為取潔應獻的取潔祭

（肋 15:13-15,28-30 ），有夫妻發生疑

忌，為決疑應獻的決疑祭（戶 5 : 1 I -

31 ），有獻身者染上不潔，為取潔應獻

的贖罪祭或贖過祭，以及許願期滿應、獻

的還願祭（戶 6:9-21 ），有大司祭、首

長及平民知罪悔過應獻的贖罪祭或贖過

祭（肋 4:3-12.22-5:26﹔戶 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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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民族的，有全會眾悔罪知過後，

應獻的贖罪祭（肋4:13-21 ），有全民族

每日早晚應獻的晨夕祭 這一祭祖因

從不可間斷，故又名之為恆常祭（出29:

兒，43﹔戶 28:3-8 ），有每安息、日應獻的

安息日祭（戶 28:9-10 ），有每月月朔應

獻的月朔祭（戶 28:11 15 ），有猶太教

曆正月 「尼散」月（出 12:2) 14 至

21 日，為紀念出離埃及舉行逾越節時應

獻的逾越節祭（出 12﹔肋23:4舟，戶 28:

16-25﹔申 16:1-8 ），有逾越節期內（ 16 
日），春季初收，舉行前薦新節時應獻

的薦新祭（肋23:9-14 ），有五旬節，即

七七節，舉行五旬節時，應獻的五旬節

祭（肋 23:15-22﹔戶 28:26-31 ﹔申 16:

9-12 ），有五句節期內，夏季初收，舉

行後薦新節時，應獻的薦新祭（肋 23:

15-22 ），有七月（舊稱「厄塔寧」月，

見列上8:2 ，後改稱「提市黎」月，為猶

太國曆歲首）初一舉行吹號節時，應獻

的號節祭（肋 23 :23-25﹔戶 29:1-6)

有七月初十舉行贖罪節時，應獻的贖罪

節祭（肋 23 :27 32﹔戶 29:7-11 ），有七

月十五至二十二日舉行帳棚節時，應獻

的帳棚節祭（肋23: 34-36,39-44﹔戶 29:

12-3 8 ），有祝聖祭壇時，應獻的祝聖

祭壇祭（出 29:36,37﹔肋 8:10-15﹔戶 7:
10-88 ），有聖殿落成後，祝聖聖殿

時，應獻的祝聖聖殿祭 其時適逢帳

棚節，所以這一慶節與帳棚節同時舉行

（列上 8:2-9,62-66 ），有「基色霎」月

二十五日舉行重建節時，應獻的重建節

祭（加上4:36-60﹔加下 10: 1-8﹔參見若

10:22) 

6. 意義
祭班的意義，可由兩方面去觀察：

由存在，由本身。這兩種意義實是一事

的兩面：祭把所以存在，就因為它有本

身的意義：祭紀有本身的意義，所以它

應存在。這一而二，二而一的意義，還

是出於人性，只要人性不滅，祭紀就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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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存於人間。
人有靈，過的是理智生活。理智生

活中最足以表現人性的就莫如宗教生

活。宗教生活是人對神的認識。人對神

的認識是出於人明知自己是有限，而不

是無限的，有自己當認識的真理，有自

己應盡的義務，對神不能不有所依賴，

不能不有所服從。這對神的依賴服從，

即是所謂的宗教。為此，一些大哲學家

在說明人是有靈動物以後，就立即說

明，人是宗教動物。宗教使人整個一

笠，以惟一真神為自己生活的目的，為

自己應認識的真理的淵源，為自己應盡

的義務的根由。為此，宗教包含三要

素：接受真理的信道（ dogma ），實踐真

理的義務（ obligation ），表現接受實踐

真理的敬禮（ cult ）﹔三者中最足以表現

宗教生活的還是敬禮，因為由敬禮可知

一人所信仰的，所奉行的，究是些什麼

真理。敬禮中，佔最重要位置的是祭

肥。固然不能說沒有祭前就沒有敬禮，

但敬禮如沒有祭前，就不算徹底﹔為

此，凡是宗教，必有祭斑。

自以上所述，得知祭艇的起源，實

是出於人性的「宗教感」。上主造人，
賦以能認識真理，能愛慕美善的心靈。

在他認識神的真、實、美、善後，衷心

嚮往孺慕，遂自顧將自心所愛，奉獻給

神作為禮品，祭耙於是出現於人類之中

（創 4: 1-7 ）。這實足以說明解釋祭爾巴的

起源，但學者仍願循學術研究的途徑，

來探求祭肥的起源，而創立了許多學

說。這些學說，大別之，不外神源說和

人源說。神源說，謂人獻祭是出於神的

散示，是由於神示意於人，要人奉獻祭

品E 0 人源說，謂人奉獻祭祖乃是出於自

動。這一說又分禮物說，謂人獻祭是向

神送禮進貢，藉以維持彼此間的友誼﹔

魔術說，謂人獻祭是願藉神力驅除邪魔

哥、鬼﹔聯歡說，謂人獻祭是求大家共沐

神恩，相聚歡宴誌慶﹔神交說，謂人祭

獻奉為國騰的動物，食其肉，飲其血，

得與藏於圖騰內的神祇，更相親密﹔敬

禮說，謂人獻祭是人誠於中形於外的景

仰服從的表現﹔贖罪說，謂人獻祭是欲

以祭物代己贖罪，等等學說。這些學

說，除神源說尚非定論外，其餘出於人

源說的學說，都不過只說出了祭紀的一

部分意義，如禮物說，聯歡說，贖罪

說﹔或一些古代民族對祭記錯誤的觀

念，或變態的表現，如魔術說，神交

說。至於神游、說，固然聖經上沒有明言

天主造人後，當示意於人，要他向自己

獻祭﹔但後來天主卻是表示了他有這番

意思，因而接受了亞伯爾和諾厄的祭

獻，以祭殺獨子來試探亞巴郎的信德，

接受了他以羊代子為祭耙（創22 ）。以
後，選自為設法，以大能和奇跡，自埃

及引出以民來作自己的百姓，專向自己

獻祭（出 3:7 12 ; 5: 1-3 ）﹔藉梅瑟在西

乃曠野制定了祭把禮儀（出 20:22-26 ﹔

23:14 19,24-31 ）。所以，神源說是有
聖經的記載可供依據的。總之，祭舵的

存在意義，是出於人性﹔人性有靈，明
知生死不由己，世界的偉大奧妙無窮，

推知造物主的存在，獨自掌管天地萬

物，獨操生死予奪之權（智 11:22 ﹔ 12:

7,15 22 ; 13; 15 ﹔ 16:12-14 ），為表示
自己明認這一切，遂向他祈禱，叩拜，

獻祭。

祭爾巴本身的意義在於獻祭的目的：

全矯祭是為承認天主為萬有的主宰﹔贖

罪祭是為贖罪求恕（肋 17: 11 ; 希 9:

6, 7,20-22 ）﹔感恩祭是為謝恩﹔自願祭

是為敬拜天主，求主開恩賜福﹔和平祭

是為頌謝主慈，獻祭誌慶，以彰天德人

和。

7. 舊約祭品E與外邦民族祭甜的異同

祭f記既是出於人性，表現人性的祭
把自然也不免相同﹔為此，各民族間的

祭靶，自古以來就有許多相同之點﹔雖

然相同，但究竟並不完全一樣，其間仍

然是有些差別，這些差別是出於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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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信仰不同，宗教生活互異，由信

仰和宗教生活而來的祭靶，自然也不能

完全一樣。人性相同，信仰不一，所以

祭爾巴有相同之處，亦有不相同之處﹔宗

教比較學即是依據這一點，來斷定各民

族問宗教的從屬關係。

自十九世紀末葉以來，考古學逐漸

發達，到處搜求古卷，發掘遺物，以補

舊日文獻之不足，對於小亞細亞一帶，

東方古代民族的文化，和宗教生活的歷

史，知道得比以往更為詳盡，為明瞭舊

約的歷史，有莫大的貢獻和幫助。學者

在這方面的著作層出不窮，但由於立論

點不同，歸納所得的結論，往往互相排

斥。這一點因不在本文內，故不詳加討

論，今只就學術所得，提綱雪里領，說明

以民祭品巳與其他民族祭甜的異同。

舊約的宗教觀，始終是惟一神論，

一切宗教活動都只以這一信仰為起點，

為中心，為終點。世界為這惟一神所

造，惟獨他主宰萬有，握有生死之權，

所以只有他配享祭耙（創 l ﹔ 2﹔出 20 ﹔

申 4:35 ﹔ 6: 4-5 ）。因他是聖潔嫉邪的

（創 6: 5-7﹔肋 l I :44-45 ; 19:2 ; 20:26; 

22:31 33 ），所以凡獻於他的必須是聖

潔的：祭壇須是聖潔的（出 20:24-26;

29:36-37﹔肋 16:17-19 ）﹔祭品須是聖

潔無瑕的（創 8:20-21 ﹔出 34: 19-20﹔肋

22:17 25 ）﹔司祭須是聖潔無罪的（ g力

21) 

舊約的祭租和關於祭紀的一切事

項，最重要，最顯著，最特殊的特徵是

聖潔，凡是一切不潔，或涉及不潔的事

物，都應與祭耙隔絕，不得參與祭祖或

與祭祖發生關係。天主揀選了以民作自

己的百姓，特殊的產業，是要他們成為

司祭的國家，聖潔的國民（出 19:3-6 ﹔

申 7:6 ﹔ 26:18 19﹔依 61 :6﹔耶 2:3 ）。
為此，在祭紀法典肋未紀內，不但詳論

祭耙法律，而且也開列了潔與不潔（肋

11-16 ）和聖潔生活（肋 17-26 ）的法律。

這些法律全是涉及整個民族的，司祭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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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代表全民族舉行祭租，在聖所內事

奉上主（出 28:1,41 ﹔ 40: 12 『 15 ﹔戶 3:5

13 ﹔ 17:4-5 ﹔ 18:1-7 ）。一切生活行動，

都應依據遵行法定的禮規儀式，像那些

涉及淫亂及流人血的祭祖（智12:3-7)•

出於多神，男神女神的信仰，男女混合

的司祭制度，與以民惟一神，至聖純神

信仰相抵觸，故不容存在，亦不可能存

在（肋 18:21; 19:29 ：，申 12:31; 23:18-

19 ）。舊約歷來的先知和聖賢盡心衛護

的，是這信仰和祭租的純潔﹔極力攻擊

排除的並不是祭記，而是違背這信仰和

祭品E的淫亂（列上 14, 18﹔亞2:4-5,7 16 ; 

5﹔歐2 :4-15 ; 4 ; 6:7-1 l ﹔ 8 ﹔ 9﹔依l，耶
2-11; 則 16 ）。明白了這一點，就不

難明瞭以民歷史的盛衰消長和何以國破

家亡（加上4:36-61 ﹔加下 l ; 1-2:18 ; 10: 

1-9 ）。為此，我們研究舊約祭紀與外邦

民族祭租的異同，不應只注意禮儀的異

同，祭品的異同，尤應注意的還是信仰

的異同﹔由於有了不同或相同的信仰，

繞有了不同或相同的禮儀和祭耙。

8. 舊約祭祖與新約祭甜的關係

舊約祭紀與新約祭紀的關係，我們

仍然還是應由信仰方面去尋求（希 l 1 

13 ），因為新約子民仍是天主的「以色

列」（迦6峙，格前 10: 18：羅 9:6 8) , 

繼承的仍是亞巴郎的信仰（迦 3:6-9,15

18﹔羅4:9 12 ：，若 8:31-59 ）。舊約和新

約的子民，同是由相信亞巴郎的天主，

依照恩許，賴亞巴郎的後裔一基督

（創 17: 1-19﹔曰： 18 ﹔ 26:4 ﹔ 28 ：阱，迦3:

16 ），獲得了祝福 救恩（路 l :72 75 
耶穌前驅若翰的父親的證言，瑪 3: 7 9 

耶穌的前驅若翰的證言，路 l :54,55 耶

穌的童貞母親的證言）。天主召選了亞

巴郎原是要他成為萬民之父，作萬民的

福源，教訓︱自己世世代代的子孫，保持

上主的正道，實行上主的正義（創 18:

17-19 ）。為此，天主在曠野召任梅瑟

時，向他敢示自己是亞巴郎的天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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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令他前去，由埃及領出以民來，

佔領許地，成為自己的百姓，實踐他對

亞巴郎的許諾。這樣，亞巴郎的天主，

就成了以色列民族的天主（出 6:2 8 ）。

以民藉梅瑟作中人（申9: 10﹔迦3: 19) , 

在西乃曠野與上主結立盟約，接受了天

主藉梅瑟頒定的法律，作天主的法定子

民（申 30: 15-20 ：，耶 11:1 17 ），固守這

一信仰，期待恩許的實現，默西亞的來

臨（申 18:13-19﹔若 1: 17，悶，45 ﹔ 4:25 ﹔
5:45-47 ﹔ 6:32 ）。為此，舊約的法律，

祭紀的法律，聖潔的法律，都是引人歸

向基督，因為法律的終結是基督，藉對

基督的信仰，獲得天主預許的救恩（迦

3 :21 29﹔羅3:21-22; 5:1 2 ; 10:2 4 ）。

舊約的一切都是為預表未來在新約內要

發生的事（格前 10: 11 ﹔羅 4：封閉24 ﹔ 5:

14 ﹔ 15:4：，伯前 l 10-1 l ﹔ 3:21 ）。基督

完成了法律，使舊約所預表的一一成了

事實（瑪5: 17﹔若 19:30 ）。基督以自己

的血建立了新約，以替代舊約（瑪 26:

27-28﹔格前 l I :25﹔希 8:6 13 ）。當他

在十字架上一說「完成了」’聖所的帳
慎從上而下分裂為二（瑪 27:50 51) 

從此有了新約，新約的法律，新約的司

祭，新約的祭品E ﹔人穎藉這祭把獲得了

罪赦，成了新受造，能隨時隨地事奉生

活的天主，行近恩寵的寶座，覓得恩寵

作及時的扶助（希 4:14-16 ﹔ 10:19,22 ﹔

格後 5: 14-21 ：弗 2: 18: 3: 12﹔哥 l : 
22 ）。所以，如果舊約的子民是司祭的

國家，聖潔的國民，那麼新約的子民更

是司祭的國家，聖潔的國民（伯前 2:

5,9﹔默 l :6 ; 5: 10 ）。他們的聖潔既應

超過舊約子民的聖潔，就應更度純潔無

瑕的生活（羅 12: 1-2﹔弗 1:4-5; 5:1-5· 

哥 l :22-23﹔伯前 l :13-21 ）作名實相副

的「聖徒」（宗 9: 1 3﹔羅 l :7﹔弗 l﹒ 15 ）。

由以上所述，得知新約的祭儀和祭

耙與舊約的祭儀和祭靶，雖是一氣相

連，但目的卻迴然不同：一是預表和期

待未來的事實，一是舉行和參與過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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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這一事實即是基督，天主第二位

聖子降生在世一生的事跡。他是天上地

上一切所以受造，所以存在的根由﹔天

主立定了他為司祭，自作犧牲，是願藉

他使一切歸於自己（哥 1:15-20﹔弗 1 :3-

2:10﹔格前 3:23 ﹔ 8:6 ﹔ 15:20-28 ）。這

是新約祭儀和祭靶固有的特徵，這特徵

是多方面的。下節即討論這特徵多方面

的意義。

9 新約祭甜的特徵

祭紀的主要目的是欽崇和贖罪。贖

罪也是為了欽崇，因為得罪了該受欽崇

的至高無上的天主，所以才認罪、贖

罪、求赦。人類犯罪以後，無法自贖，

所以天主童子親自降生成人，代人贖罪

（瑪 l :21 ﹔羅 3:24-26 ﹔ 6:6 7 ﹔ 8:3﹔弗

1 :3-14﹔哥 l : 13-14 ），奉獻自己作為贖

世的代價（~馬20:28﹔弟前2:5拾，希 10:

5 10 ）。基督的一生是一祭舵，他的捨

身受難，接受死亡，只不過是給這祭施

加冕而己，新約的這惟一祭祝特點雖

多，但這許多特點都只是出於一個根

源，即作司祭和祭品的是降生成人的惟

→天主聖子（若 l 14 18 ﹔ 3:16-17﹔弗

5: 1-2﹔羅 8:32﹔若－ 4:9 10 ），儀式是

天主聖父自定的儀式：十字架流血的祭

祖（瑪 26:39﹔若 6:38 ﹔ 10:17-18 ﹔ 14:

30 31 ﹔斐 2:8 9﹔哥 1 :20﹔希 10:9-10 ﹔

12:2 ）。關於新約祭紀的特徵，希伯來

書發揮得甚為詳盡，它是將舊新二約作

一比較，立論的出發點是舊新二約的祭

紀。今依照希伯來書略論新約祭品巴特徵

如後。

新約之所以成為新約，就因為有新

司祭、新祭品、新祭耙：一切都是新的

（希 7:11 19 ; 8: 13 ; 10:9 10 ）。司祭是

作人類惟一中保的天主的惟一聖子（希

3: 1-6; 8:6 7 ）：祭品是自作犧牲的惟一

天主子的體血（希 9: 10 ）。這一祭靶，

只舉行一次，一次而完成了永遠救贖的

事業（希 7:26 28 ），除去了罪惡、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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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為，使人能去事奉生活的天主。新

約的這惟一祭紀的效果，即是有了這一

祭靶，其餘的祭紀就自然作廢。

基督為使世人獲沾他在今世末期出

現一次，自作犧牲而完成的永恆救恩

（希 9:25-28 ﹔ 10:11-14 ），就在他行將

祭獻自己的前夕，建立了「感恩祭
昶」’聖體祭獻的彌撒聖祭﹔並命他的

宗徒，為紀念他，照樣舉行這一祭記

（瑪 26:26-29﹔谷 14:22-25﹔路 22: 19-
20﹔格前 l 1:23-25 ）。他建立這一祭

靶，是為感謝天主聖父接受了他的祭
獻，使自己由他自作犧牲的祭獻，獲得

了光榮﹔世人認識了父和由父派遣了來

的子（若 10:17-18; 14:31 ﹔ 17 ）。晚餐

廳舉行的「感恩祭」’和耶穌復活後，

教會依命舉行的「分餅」彌撒祭（宗 2:

42,46 ﹔ 20汀， 10﹔格前 10: 14-22 ）與十

字架上的流血祭（弗 2: 13-16；哥 l :20; 
2: 14 ）是同一祭紀：司祭相同，祭品相

同，所不同的只是儀式﹒一是流血祭，

一是不流血祭，但所祭獻的，卻同是耶

穌的體血：「這是我的體」’「這杯中

所有，是我建立新約的血」’「你們要

照樣舉行這事，為紀念我」’紀念我的

死亡，紀念我以自己的血建立的新約。

晚餐廳的祭靶，是預示十字架上的祭

獻：「這是我為你們而將捨棄的身

體」’「這是我為你們而將流出的血」﹔

「分餅」彌撒祭是重行十字架上的祭

獻：「你們應照樣舉行這事，為紀念

我」。為此，彌撒聖祭是遵命重行主在

晚餐廳舉行的祭祖，以這一祭租來紀念

傳報主的死亡，承認主的復活，期待主

的再來（若 6:53-57,61-63﹔格前 l l 訝，

希 9:28 ）。基督徒參與彌撒聖祭，即是

參與基督的死亡與復活（格後 5:14 15; 

迦 2:20 ）。基營徒受洗成了基督的肢體

（格前 12:12-13﹔迦 3:26-27 ），分佔了

基督為司祭的品位（伯前 2:5,9﹔默 l : 
6 ），能並且應與基督一同將自己獻作

犧牲，當作聖潔悅樂天主的祭品，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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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於罪惡，與基督復活同生活於天主的

人（羅 6:3 14; 12:1-2﹔哥 3：卜4﹔希
10:19-25) 
「分餅」彌撒聖祭，同時又是聖事

（格前 10: 14-22 ）。主耶穌基督以建立新

約祭記，建立了聖體聖事，作為新約祭

班的祭宴，使參與聖體祭獻的人，得參

與聖體祭宴，分沾救醋的實效，吃主的

肉，飲主的血，存在主內，為主生活，

使自己的一笠，如主的一生一樣，富有

祭獻的意義（若6:51-58 ﹔ 15:4 5﹔羅 12:

1-2﹔弗5: 1-2﹔斐4:18﹔希13: 12 16﹔伯
前 4: 11) 

10. 我國古代民族的祭祖
近代考古學家和民族學家，喜歡依

據近一、三世紀來由小亞細亞和地中海

沿岸一帶，發現或發掘得的古代民族的

文化遺物和文獻，來考據研究聖經內關

於以民和以民祖先生活的記載。以民是

一司祭民族，他們的生活自然脫離不了

祭靶，所以，近代學者就依據最近百餘

年來，所得關於埃及、亞述、巴比倫、

客納罕、排尼基、波斯等古代民族地上

和地下的文獻，來推斷考定以民祭祖祭

儀的由來和演變。這些民族本身或他們

的祖先，與以民或以民的祖先，實際上

都發生過長期的關f系，所以，近代的學

者多注重這些民族的文獻和遺物。至於

我國古代民族的文獻和遺物，雖然有些

近代學者已注意到，但也只不過是附帶

性，絕少以之作為專題來討論或研究。

其中的原因大抵不外， (I ）因為我國古

代民族不若小亞細亞和地中海沿岸的民

族，有聖經和聖經以外的文獻，可資考

證他們與以民和以民祖先的關係﹔（ 2)

因為我國對於這方面的文獻實在太浩繁

複雜，尚沒有細加整理，不易從事研

究。西方學者似無暇及無力從事這方面

的工作，只有待我們自己努力﹔設若我

們中有好學之士，細為之分門別類，依

據我國所有的鐘鼎文、甲骨文和三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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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禮、儀禮、禮記）內所有關於祭紀

祭儀的記載，來考據我祖先民族的祭記

祭儀與聖經記載的異同，窮源究委，則

這番工作不但對於世界學術有所貢獻，

使我國人士對於聖經有更進一步的認

識，藉以溝通中西文化，建立貫徹我國

文化的基督教義神學，而且對於我圖祖

先民族的由來和文化的變遷，必不難作
出更富有具體性的定論。

後漢卷十七祭祖志上開門見山謂﹒

「祭紀之道，白生民以來則有之矣。主才

瀨知祭靶，而況人乎？故人知之至於念
想，猶幸才瀨之自然也。顧古質略，而後

文飾耳」。孝經注疏卷二士章疏正義

曰：「祭者，際也，人神相接，故日際

也。而E者，似也，謂靶者似將見先人

也」。

禮記正義卷四十九祭統日：「凡治

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

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

生於心者也。心恍而奉之以禮，是故惟

賢者能盡祭之義。賢者之祭也，必受其

蝠，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

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

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

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

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

親，如此之謂備。惟賢者能備：能備，

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

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

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

不求其誨，此孝子之心也」。

又卷四十七祭義曰：「祭不欲數，

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

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舉天道，春締

（即前，讀如藥），秋嘗」

又卷四十六祭法曰：「熔（讀如煩）

柴於泰壇（即園丘），祭天也。痊（讀

如鸚）埋於泰折（即方丘），祭地也。

用辟（赤色）慎。埋少牢於泰昭（壇

名），祭時也。相近（讀如祖迎）於坎

壇，祭寒暑也（坎以祭寒，壇以祭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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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暑一往一來，往者祖送之，來者迎接

之）。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

幽宗，祭星也，零宗，祭水旱也﹔四坎

壇，祭四方也（王宮、夜明等，皆坎壇

之名，或獻祭之所）。山林川谷丘陵，

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日神。有

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
其地則不祭」。

又卷二十六郊特牲曰﹒祭之日，王

被哀以象天，戴冕臻十有二膀，則天數

也。乘素車，貴其質也。餅十有二膀，

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

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帝牛不吉，

以為櫻牛（帝牛，祭上帝之牛，稜牛，

祭后櫻之牛）。帝牛必在游三月（游

者，牢中清除之所也），櫻牛唯具，所

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

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

大報本反始也。」．．．．．．「血祭，盛氣

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有血有氣，

乃為生物。血由氣以滋，死則氣盡而血

亦枯矣。故血祭者，所以表其氣之盛

也。肺肝心，皆氣之所合，故氣主）

祭泰複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祖

考形，魄歸地屬陰）。取蟀空著（讀如律

僚，腸間脂也）矯僚升首，（牲首也），

報陽也（魂氣歸天屬陽）。明水洗（讀

如稅，以灰和水日j兌）齊，貴新也。凡

說，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

聚著此＊也（絮著，槳淨而明著也。白

月而生，故謂之明）。．．．．．．「腥（生肉

也）肆（讀如剔，解剖之肉塊）爛（讀

如尋，肉湯也）臉（讀如飪，熟肉也）

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

已矣」。．．．．．．「祭有祈焉（祈福祥，求

永貞也），有報焉（獲福而報恩也：祭

禮多是報本之義），有由辟焉（辟讀如

摺：由辟者，用以消謂也，消弦災兵罪

疾也）」

又卷五曲禮 F曰：「天子祭天地，
祭四方，祭山川，祭五記，歲偏。諸侯

方靶，祭山川，祭五靶，歲編。大夫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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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記，歲固（五記：春祭戶，夏祭章，

季夏祭中霄，秋祭門，冬祭行，此所謂

歲固）。士祭其先。凡祭，有其廢之，

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

所祭而祭之，名日涅靶，淫靶無福。天

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

（索，讀如色。毛色純而不雜曰犧，養

於游者日肥，求得而用之日索），士以

羊家。支子（庶子也）不祭，祭必告於

宗子。凡祭宗庸之禮，牛日一元大武，

本日剛露，豚日脂肥，羊日柔毛，雞曰

翰音，犬日羹獻，繼日疏趾，兔日明

視，騙曰尹祭，搞魚日商祭（稿、讀如

考），鮮魚、日艇祭（蜓，讀如挺，直

也），水曰清源，酒日清酌，委日游合

（瓣，讀如香），梁日競冀，複日明主義

（主義讀如咨），稻日嘉蔬，主日豐本，

鹽日鹹艦（讀如挫），玉日嘉玉，幣日

量幣（凡二十一物）」

又卷十二王制曰：「天子諸侯宗廟
之祭，春日耐（讀如藥），夏日神（的，

薄也，春物未成，祭品鮮薄也。繭，次

第也﹔夏物雖未成，宜依時次第而祭之

也），秋日嘗，冬日蒸（蒸眾也，冬時

物成者眾也）。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

稜，大夫祭五班。天子祭天下名山大
川，五嶽視三公，四j賣起見諸侯。諸侯祭

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因國

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天子種（讀如
特，特祭者，各於其廟祭之也）的，而合

繭，而合嘗，給豆豆（~合，讀如洽，合祭合

食也）。諸侯的則不繭，兩則不嘗，嘗

則不蒸，蒸則不的。諸侯的誼，桶一種

一拾，嘗拾，蒸拾。天于社稜皆太牢，

諸侯社稜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

田則祭，無回則薦。庶人春薦萃，夏薦

麥，秋薦奈，冬薦稻﹔主以卵，麥以

魚，委以豚，稻以癮。祭天地之牛角繭

栗（角長如繭如栗，即牛慣也），宗廟

之牛角握（握，謂長不出膚。側手為

膚，四指也），賓客之牛角尺（角長一

尺也）。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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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羊，士無故不殺犬系，庶人無故不食

珍。庶羞不輸牲，燕衣不愉祭服，寢不

愉廟（薄於奉己，厚於事神也）

宗廟之器不粥（讀如青）於市，犧牲不

粥於市（此所以禁民之不敬也）

大夫祭器不假（有田祿，則不假借祭器

於人也）。祭器未成，不造燕器（凡家

造，祭器為先，養器為後，以示敬神

也）」

由以上所引，得知我古先民族如何

重視祭耐，以之為人生之倫，行事之體

（見禮記禮器）。謂祭租出生於心，而

並非由外而至，是以五經之禮莫重於祭

（見禮記祭統）。至於祭，不在於多，

而只在於誠（見禮記祭義）。祭不可

亂，各有所司，各有所主﹔祭不宜不

道，不能致福免禍。故孔子曰：「我祭

則受福，蓋得其道矣」（見禮記禮器）。

我國古先民族祭紀最特出之點，是

在於祭品且先。諸凡祭1記莫不與祭祖有

闕，言祭神必言祭祖，祭而且祭神混淆不

分，多注重祭儀，主祭人士，享祭神
明，祭品種額，而不甚注重祭記本身。

其中原因是因我國古先民族重人文而尚

孝道，以祖德配天德，以而且祭配天祭，

蓋萬物本乎天，而人本乎祖。祭紀中最

重要者莫如郊祭，而郊祭亦不過大為報

本反始而已。是故我國古先民族以祭祖

孝親之心，明察祭天之道，祭爾巴經緯人
生又何足為奇。此為我古書論祭租的真

諦，亦為我古先民族祭耙與以民祭記不

同之根源。要之，信仰不同，祭把自必

互異。我古先民族信仰多神，祭祖百

神，而以民只信仰惟一神，只向惟一神

獻祭，是故兩者之間之信仰與祭紀實有

天壤之別。神的觀念不明，祭祖自必混

亂。祭而且之祭，以之為出於孝親之禮則

可，以之為配天之祭，在惟一神信仰

下，則實有所不容。蓋祖亦出於天，故

不可配天享祭。

見378 司祭、 1759祭壇、 2051 敬禮、 1633

唯神論， 862 宗教、 1634 敢示、 2072 盟約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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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8 恕口
刀τ口口

Victim, Hostia 

拉丁通行本「祭品」一詞，意義甚

廣，幾乎可指一切奉與天主的祭獻、供

品、獻儀和犧牲﹔為此，這字的含義應

由上下文決定，不能一概而論。

祭品既是獻與天主的禮物，就應該

是有價值，為人所重視的物件﹔此外，

還應該是屬於自己的物品，不屬於自己

或不法得來的物品，決不可獻為祭品﹔

否則，犯褻潰之罪（申 23: 19﹔撒下 24:

24 ）。歷來用以作為祭品的，多半是屬

於自己飼養的牲畜，或耕種得來的農作

物。家畜中有牛羊﹔家禽中有鴿子和斑

鳩﹔農作物有大麥小麥，和由農作物榨

釀的酒泊。

祭品不但要是好的，而且還是要最

好的﹔為此雄性較雌性更為可取，凡屬

重要的祭靶，一律應用雄性﹔次要的祭

配可用雌性﹔家禽和飛禽，不分雌雄，

可隨意選用（肋 l :3, 10,14 ; 3:1,6; 22: 

口－ 19﹔撒上6: 14 ）。家畜生後八天方可

前奏祭品，平常多為一歲的牛憤或羔羊

七三：:n：出 12:5﹔米 6:6 ）﹔最重要
去了﹒這司書是無瑕疵的，無殘疾的﹔肢體

三三天 竺－只可獻作自顧祭祭品（肋

_2: I 九三F：吉 15:21 ﹔ 17: l ; 拉 1: 6-

9 } 

素祭日了祭云－平常多用小麥，只有

為解決夫妻疑主？百萬戶、馬素祭，可用大麥

（戶 5: 15 ）。油只用店主互通（創28: 18 ; 

出27:20：司肋24:2 ），酒只月三葡萄酒。至

於奠水為祭，聖經上則絕少提及﹒撒上

7:6﹔撒下23: 15-17二處所記，似乎不是

一種莫祭，而只是一種犧牲的表示或儀

式。香料卻是一種祭品（出 30: I 10) ' 

有與凡香不同的製法（出 30:34 38 ）。

自古即有焚香祭，所以在會幕和聖殿

內，都設有香壇，即所謂的金祭壇（出

40:26-27﹔列上6:20：，編上28: 18﹔路 l : 
8-11 ) 

1758 1759 

此外，凡是祭品都應加上鹽，但鹽

不能單獨奉獻，只能配上祭品奉獻（肋

2: 13﹔則43:24 ）。不潔的禽獸既不能食

用，更不能拿來當作祭品（創 8:20)

發酵易腐的物品，亦不能當作祭品（肋

2: 11 ﹔ 6夕， IO ），但發酵餅可獻作感恩祭

祭品（肋7: 13 ；亞 4:5 ）和五旬節搖祭祭

品（肋 23:17-20 ）。蜜不可作祭品，卻

可作什一物奉獻（肋 2: 11-12﹔編下 31:

4 7) 。魚類和野獸從來不用作祭品﹔至

於人祭，更是在絕對禁止之例（肋20：卜

5﹔耶 7:31 ）。出 22:28 ，下半句關於長

子的奉獻，是指出口： l I －峙的規定而

言。參見創立，出 34: 19-20﹔戶 8:5-

19 ° 

見 1757 祭記。

1759 殺人
Murder, Homicidium 

非法的殺人行為，自古以來在以民

的歷史上是被禁止的，是應受報復懲罰

的（創 4: 10 ）。天主十誠的第五誠明文

清楚地規定：「不可殺人」（出20: 13﹔申

5: 17) 。不可殺人的原因是因為人的生

命神聖不可侵犯，因此，誰殺了人就應

當償命（創 9:5 6 ）。其後盟約的法律更

清楚地分開．蓄意謀殺人者應受死刑，

但若是「天主許他的手行的」殺人行

為，則可脫免懲罰而逃往避難所去（出

21:12-14 ）：換句話說就是故意殺人

者，應受報復的懲罰，但無意及偶然殺

人者，則可以避難於他方，但二者皆被

視為流血之罪，只是後者可以受避難所

的保護，前者則無這種保障，且後者幾

時離開避難所，似有受報復懲罰的可能

（申 19: 1-13﹔戶 35: 10-34 ）。以民法律

之崇高超出其他古東方民族之法律者，

是連非法打死僕婷者，亦應受同樣的懲

罰（出 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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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解釋第五誡時，曾強調連對自

己的弟兄發怒的，及罵人為「傻子」
者，亦應被視為兇手，因為他損害弟兄

人格的尊嚴 (J,馬 5:21 22 ）﹔誰恨自己的

弟兄也是兇手（若－ 3: 15 ）。其次天主

的第五條誠命在新約上屢被提及（瑪19:

18﹔谷 10:1 k 路 18:20﹔羅 13:9 ：，雅 2
I I ）。謀殺是外邦人所犯的罪惡（羅 l

29 ），它來自心地的兇惡 (.f,馬 15: 19﹔谷

7:21) 

見 2535 避難城、 1827 報復。

1760 祭那神之物
Meat Sac「ificed to ldo峙，
/dolothytum 

此名指在邪神廟內作過祭品，而後

在肉肆出賣的祭肉。猶太人總不敢吃這

樣的肉，但歸化的外教人，從幼年即習

慣吃這樣的肉，現在究竟應該怎樣處

理？

耶京會議的諭文，本來禁止吃這樣

的祭肉，因為在安提約基雅、敘利亞和

基里基雅等地，猶太人特別多﹔但是在

格林多及其他希臘城市，猶太人數較

少，而歸化者大都是屬於外教的人，問

題即發午在格林多：歸化的外教人，一

入教便知道，只有4個天主，邪神並不

存在，那麼，一切的東西都是天主造

的，而且是為了人的利益而造成的，既

有了這種「知識」’為什麼不可隨意、

隨時、隨地吃祭肉呢？

聖保祿不否認，人人應有此知識，

可是他主張應以愛德去行事。他禁止教

友們參與在廟內所設的宴會，但他准許

信友平安吃他在肉肆內買到的肉。可

是，如果這種作為叫信德軟弱的兄弟見

怪，有害他們的信仰，那麼，為了愛德

的原故，信友就不應吃這祭肉﹔換言

之．知識和自由應服從愛德！見宗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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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5：，格前f 8: I 7﹔默2:10﹔參閱羅 14 。

見 864 宗徒會議、 864 宗徒諭文。

1761 移民

Transmigration, Transm旬rat的

兒 456 充軍。

1762 窒死

Suffocatio『l, Suffocatio 
見 601 血。

1763 笙

Flute, Fistula 

所謂笙，立t非如在中國所常見的

笙，以十三根長短不齊的竹管製成。而

聖經上所說的笙’是一種以蘆葦管作成

的甚為簡單的樂器，相似牧童筒，至今

仍見於巴力斯坦地方。在達3:5,7, 10,15 
曾提到了楚。

見 2382 樂器。

1764 也持自
~目目

Hyacinth, Hyacinthus 

是干重石英結晶品，天上耶京城牆

的第︱二座萃石，是以紫晶作成的（默

21 :20 ），大司祭胸牌上第三行第三塊寶

石，也是紫晶（出 28: 19 ）。但因紫晶在

聖經上並非是科學術語名詞，因此對它

的性質，色素等問題，學者不能確定，

因而在不同的譯本上，有不同的譯法，

讀者不用見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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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5 紫紅色

Purple, Purpura 

是－種骨螺殼所分泌的有色液體，

這種螺殼體型巨大，有六公分左右，外

面呈淺綠色，內裡則呈淺紅色，所分泌

的液體初時呈淡黃色，與空氣及陽光接

觸後，變成紅色或黑色的液體，將兩種

流動液體混合之後，而得紫紅色。這便

是古巾東當時最著名及最寶貴的色素，

當時這種色素的製造及漂染業幾乎是排

尼基人的專利，格外當時排尼辜的名城

提洛’更以此為其主要的工業出品。他

們將所獲得的大量螺殼（此螺殼在排尼

基沿海 帶，出產甚豐），以斧頭劈

開，將其流出的液體混合以蟬，然後加

以蒸煮，按照燒煮時間的長短及所混合

的不同色素的分泌體，而獲得不同顏色

的染色體，其巾當然以紫紅色最為名

貴，然後將布匹放入這種色素液體中攪

動，曬乾之後即成。這種染料王業的設

置，似乎未見於聖地。

聖經上明明地將這工業與提洛相提

並論（編下 2:6, 13 ），撒繼滿向希蘭王

請求將這種技術人員派來聖地，！區則克

耳提及提洛的船隻足以紫紅色及朱色的

布作船蓬的（則 27:7,24 ）。但是在聖經

上主要提及紫紅色布的地方，是直接與

敬禮有關的，因為它是十分貴重的有色

（紫紅色）布料，故此它只被用於聖

殿，或生活寓裕奢華的人，比如國王

（民 8:26﹔耶 10:9 ：、則 23:6﹔鐵 3 I: 22 ：、

歌 3: LO ﹔ 7:6﹔艾 1 ：耿耿 15 ），才有資
格穿著以這種布作的衣服。聖所（出26:

31,36 ）及聖殿的帳鰻（編下 3: 14 ），聖

所的帳棚（出 26: 1-4 ），司祭及大可祭

所著的祭衣（出 28 ），以及其他一些聖
殿的布品，都是用這種紫紅色細麻布作

成的（戶 4)

在希臘、羅馬帝國及新約時代，紫

紅色的大衣長袍，仍然沒有失卻它傳統

的R大魅力。瑪加f白貓大戰勝哥爾基雅

後，所獲得的戰利品中，有金、銀、和

紫紅色的衣服（加上4:23 ）。羅馬人雖然

強大無比，但他們中沒有一個戴冠冕，

穿紫紅袍而自高自大的（加上8: 14 ）。它

仍然是大司祭的禪服（加t 10:20 ; 11: 

28﹔加下 4:38﹔見達 5:7 ）。被比作淫婦

的巴比倫，為顯示她的勢力及財富，穿

著紫紅色的服裝（默 17:4 ﹔ 18: 16) 

耶穌受苦難時，被士兵給他披上紫

紅長袍而加以譏笑凌辱（谷 15: 17,20﹔若

19:2,5 ）。保祿在斐理伯傳教時，歸化的

婦玄中，有位名叫里狄雅的，是提雅

提辣城賣紫紅布的女人（宗 16: 14) 

1766 紫寶石

Pu「pie Garnet, Carbunculus 

是古猶太大司祭胸牌上鍍級的寶石

之一，位於第三行，第－塊。按普林尼

( Plinius ）及其他市代學者的傳說，它

是呈紅色的寶石，有美麗的光j旱，習稱

東方寶石（出 28:18; 39:11 ﹔依 54: 12 ; 
則27: 16 ）。但是我們要知道，大司祭胸

牌上的 12塊寶針，及它們的名稱，很難

斷定確係何種寶石，這是聖經學者所公

認的。同樣的名詞，在新約上亦出現過

一次（羅 12:20 ），但此處卻有普通煤炭

之意。

1767 細麻﹝麻l

Linen, Unum 

古時，在聖地細麻的出產量，似乎

很少，因為一來聖經上提及細麻商業的

地方不多，二來它幾乎僅限於貴族及司

祭（祭衣）所專用（見出 28:5.42; 39: 

28 ; ij}J 16:4：，撒上 2 ：悶， 22: 18：撤 f6:
14 ）。但麻在埃及卻是很重要的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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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8 - 1773 

以民離開埃及時，尼羅河三角洲的細麻

正在開花（出 9:21 ）。依撒意亞也提到

埃及有細麻的種植，並提及紡織細麻的

人所要受的損害（依 19:9-10 ）。麻布是

埃及向提洛輸出的主要貨品之一（則27:

7,16 ，見錶 7:16,31:13 ）。

考古學者在革則爾所發現的農民日

曆上提到麻的收穫、沖洗、曬乾、批打

等工作步驟，耶里哥的妓女辣哈布曾將

若蘇厄打發的兩名探子藏在屋頂上堆積

的麻桔中（蘇2:6 ），瑪勒沙的家族似是

專織細麻的人（編上 4:21 ）。

在新約時代，細麻布仍是富貴人家

的衣著及地位崇高的象徵（路 16:19﹔默

15: 16 ）。
見 2099 聖經中的植物。

1768 細麥麵

Flour Farina 

遠在聖祖時代，麥粉已是半遊牧民

族的日用食糧（見創刊：6 ）。普通有兩

種，即粗、細麥麵，而這種分別並不是

來自兩種不同的麥子，而是來自製法的

不同，（見創 18:6：，列上 5:2﹔列下 7: 1, 

細麥麵﹔民6:19﹔撒上 I :24，粗麥麵）磨

麵是以民婦女的工作之一（見撒下 13:8;

瑪 13:33﹔路 13:21)

麥麵亦是主要的素祭祭品，普通是

倒上泊，放上乳香，將之製成餅，而交

給司祭放在祭壇上焚燒（肋 2:1-7; 6: 

12- 16 ），或者直接將麵粉焚燒（肋 5

II ）。它的保存方法是盛於陶器內，以

免潮濕（見列上 17: 12 等）

1769 組斤

Zuzim 
見 212 巨人。

998 

1770 絆腳石

Scandal, Scandalum 
見 1836 惡表。

1771 羚羊
Wild Goat Ibex 

＋一畫

一種山羊與鹿之間的動物，形似山

羊，毛灰黑色，柔軟桐密，角彎曲向

後，行動敏捷，喜居於高山峻嶺之間

（詠 104: 18 ）。今仍可見於死海附近的

山區、乃革布及西乃山間。母羚羊在聖

經上象徵嫻雅嬌麗的妻室（鐵 5: 19) 

1772 荷默爾﹝苛爾l
Homer, Gomor ﹝Ko 「， Corus﹞

以民所用的固體容量，有「驢的歇

運量」之意，是聖經上的最大容量，約

合四五0公升（肋 27: 16﹔戶口：32﹔依

5: 10﹔貝IJ45:13-14)

見 l 195 度量衡。

1773 驀草、碑子（菁子）
Weed, Zizania [Darnel] 

這種植物的科學名字，按林訥放

(Linnaeus ）為 Lolium temulentum 

即碑，秀﹔通俗名字就是毒草或雜草。

聖熱羅尼莫曾在第三世紀向巴力斯坦的

農人請教，他寫道： Zizanioa 是一種和

小麥相似的草，在未吐穗以前僅就莖葉

是很難分辨的。我國譯經者多將

Zizania 譯為「褲子」，也有譯作「芳子

的，因為褲子與稻禾相似，所以南方譯

者多譯為「碑子」﹔「旁子」生於穀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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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4 - 1775 

與穀類相似，故北方譯者多譯作「秀

于」。根據植物學大辭典「秀于」是（狗

尾草條）：秀草，秀而不實，故字從

「秀」，也即汎指一切秀而不實的野

草。瑪 13:25 記載耶穌說：秀子是仇人

撒上的。本來秀于這類惡草，不用撤，

已到處叢生，耶穌何以說是仇人撒上的

呢？是真有其事，抑或是耶穌自己編造

的？我們姑不論耶穌為了說明一些真

理，可以編造故事來述說，事實上，按

研究巴力斯坦地理和風俗的人，都說在

那地方，誠然有些仇人是作這種缺德的

事的。

1774 虛無、虛物、空虛
Vain, Vanity, Vanus, Vanitas 

由聖經的觀點來說，一切飄忽不

定，可有可無，毫無價值，毫無意義，

一切與天主毫無關連，不值得人注意

的，而且凡是有害無益的人、地、事

物，都被視為虛無、愚昧。指示這種

－虛無」的名詞，包含的範圍甚廣，普

通用的共有三個：其中「阿文awen 」是

指一切虛假的邪神偶像而言（撒上的：

13﹔依 66:3 ），「厄里耳 elil 」是指一

切的愚昧，廢貨（約 13:4：匣 l 1:17) ' 

「赫貝耳 hebe！」是戶噓氣」的同義字，

顧名思義可知它所指的是一切空虛淨

無，（哀 4: I 7﹔詠 39:6, 12 ; 62: 10) 

縱觀以上所述，我們可以斷定，聖經斷

定事物的出發點及基礎，完全是依據倫

理哲學，而這種哲學又不是以理想思考

為主，而是以實踐為主。

在聖經中真能將「虛無」描寫的淋

漓盡致，刻畫1入微，一針見血的，要首

推訓道篇。按它的記載，一切世間的事

物，皆不能滿足人的願望，使人獲得真

正的幸福，皆是可朽可壞的。故此追求

現世的事物，研究它的智慧學問，實在

毫無意義，毫無所獲，是捕風捉影，是

愚昧，是狂妄，蓋一切虛而又處，萬事

皆虛（白I[ I :2, 12-18 ; 2: 1-11 ）。

人之本身既然是有死有壞的，在天

主面前毫無尊貴可言，只不過是虛幻泡

影（詠62: 10 ）。當然為非作歹的惡人，

及原為虛無的偶像，自更不待言（依41:

29 ）。崇拜這些邪神偶像的以民，自己

便成了虛無（耶2:5 ）。冒牌的假先知，

以及巧言花語的學者，亦只是信口雌

黃，言之無物的虛妄騙子（則 13:6; 22: 

28﹔伯後 2: 18 ）。按聖保綠的話，一切

受造物也被屈伏在現世的虛偽之下，希

望獲得解脫（羅 8:20)

1775 虛偽

Hypocrisy, Hypocrisis 

這一名詞來自希臘文，原來是指

戲台上的一種腳色而言，猶如中國的雙

簧戲，演變而成為「虛偽」的代名詞。

再由通俗的用途轉變為宗教的術語，用

以指「 fj有善」或「假善」’亦即是虛有

其表的美德。

舊約中雖沒有這個名詞（註「哈奈」

有不潔之意），卻指責「假善j 之可恥

可恨（德 19:22 25﹔葳 27:26-27 ）。這

一名詞廣泛地見於新約，「假善人」一

詞沿用至今。耶穌曾十分嚴厲地責斥了

法利塞人們的矯柔造作，徒有聖德的外

表，而無宗教的熱誠：他們只以口唇來

讚美上主，其心靈卻遠離上主（依 29:

13﹔嗎 l 5:7,8 ; 22: 18﹔谷 7:6 ），外表
好似是厲行苦工，作補贖的善人，他們

的心卻是污穢不堪（依 58: 3峙，瑪 6:

16 ）﹔假裝是濟貧的善人，事實上卻是

貪人的讚美（詠28:3﹔耶 9:8﹔瑪6:2 ）﹔

謹守梅瑟法律，卻不管倫理道德（~馬 15:

2-9 ），因此他們受到了耶穌最無情的責

斥（瑪 23:27-28 ）聖保綠亦勸教友們應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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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實不欺，革除－切虛偽與假善（弟前

4:2﹔弟後 3:5﹔參見伯前 2: 1) 

1776 蚱蜢

Locust, Locusta 
見 2405 捏蟲

1777 拉

Asp, Aspis 

此字希伯來文是指→積極有毒的

蛇，與普通毒蛇不同，大概是一種熱帶

毒蛇或者埃及產的眼鏡蛇。體形細小，

帶黃綠色，有白色斑點，頸有伸縮牲。

1778 衛士

Sore缸， Magus
見 658 巫佈J , 

1779 袋、苦衣﹛喪服l
Sack, Saccus [Sackcloth] 

袋，或布袋，希伯來文叫 Saq 0 按

這一字的原意是指用粗羊毛或駱駝毛編

織的袋于，可用來裝糧食（創 42:

25,27,35 ）或其他東西（肋 l 1 :32 ）。此

外， Saq 這’字在聖經上更多次用來指

喪服和苦衣（創37:34：，列下 3:21 ：，耶 6:

26 ﹔ 4:8 ﹔ 48:37﹔依 15:3 ﹔ 37: I 等）
喪服，當然是在近人死後穿著，為表示

對死者的哀痛（創 37: 34: 列下 3: 31 

等）﹔至於苦衣，則是表示悔罪補過之

意。是以每當以民因得罪，天主將受天主

降罰時，先知便勸以民悔改，要他們穿

AV nH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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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衣，做補贖（耶 4:8 ﹔ 6:26﹔厄下 9:1:

加上 3:47 ）。而且不只對以民如此，對

外教人也是如此（如納 3:5 6,8 ：‘依 15:

3 ），不只要全民族，即私人（達9:3﹔巳

4:20 ），就連君王也要穿苦衣（列下 19:

I ：依 37: I ﹔列上 21:27 ）不只向天主求

恕時，即向人求饒時，也是如此（列上

20:31-32 ）。此外，當以民穿苦衣作補

贖時，習慣頭上撒灰，或坐在灰中（達

9:3﹔厄下 9: 1 ﹔友 9: I ﹔艾 4: 1 O﹔耶 6:
26﹔加上 3:47 ），因而「身穿苦衣，頭

上撒灰」成了﹛乍補贖的術語（見瑪 l I :21 ; 

路 10: 13) 

至於原為袋子的 Saq 而有了喪服、

苦衣之意的緣故，最初極可能只是以現

成的袋子，將下端撕破，倒轉過來，穿

在身上當作喪服或苦衣。（日由聖經t多

次說「披上苦衣」’或「披在身上」，

或「圍在腰間」’可知所謂苦衣或喪

服，即是以上述作袋子的材料，也即以

粗硬的羊毛或駱駝毛織成的毛織品，極

簡單的披在身上或圍在腰間。是以將

Saq譯作粗毛衣（厄下 9: 1 ）也無不可。

以這樣粗硬的毛織物穿在身上，皮膚感
到不舒服，可想而知，此即所以稱為

「苦衣」之理由。

此外，以這類較大的一片毛織物披

在身上’猶如斗蓬，是舊約裡先知們所

慣披戴的，因而由披著這種斗蓬即可知

道或辨認出先知來（匣 13:4 ）。先知厄

里煚繼承厄里亞作先知，即接受了厄里

亞先知的這類外衣（列上 l 9: 19 ）。此

外，除了以這類毛織物外，有時也以獸

皮當作衣物，披在身 t或圍在腰間，厄

里亞即是如此（列下 1 :8 ）。新約時代，

耶穌的前驅若翰，他原負有厄里亞的使

命，所以他出現時，所披戴的，正如厄

里亞先知一樣（見瑪 3:4﹔谷 1 :6 ），不

過這與古時狹意以毛織品做成的苦衣，

已有小小的區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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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0 許諾

Promise, Promissio 
見 1452 恩、詐，許諾。

1781 貧窮

Poor, Poverty, Pauper, 
Paupertas 

在古中東的社會中，幾乎沒有現在

所謂的中產階級，只有強權富貴及卑微

貧窮的兩個極端相對的階級。但是，由

後來所發現的古法律文件證明，當時在

美索不達米亞及埃及皆有保護窮人利益

及立場的明文規定。惟有在希臘帝國時

代的窮人最為可憐，毫無保障，到走頭

無路時，只有全家賣身為奴，受富貴人

家的驅使，這是舊約及新約時代大致關

於貧富不均的社會背景。

以民在它的初期時代，亦就是自建

立至君主時代，或謂自它由半遊牧生活

而轉向定居生活的時期間，貧窮似乎並

未成為當時社會或宗教的難題‘沒有貧

富不均的現象司蓋一切家庭都在過著貧

窮的日子直至它在許地定居之後，開

始有了個人事業的發展，有了商業上的

作來，有了金錢貨物的出入，有了個人
家庭私產的購置佔有，再不是全族或全

支派的共同產業時，格外是自君主政權

建立，社會上出現一些特權人物，特權

家族，全體百姓應繳納賦稅及體力服役

之後，才漸漸在以民間出現了貧富不均

的現象。

1. 法律上對窮人的保障
梅瑟在天主的默感F ’似乎早就注

意到了這種社會情形即將出現，故此在

他的法律 t ，也早就訂立了保障窮人利

益的條文：凡是因貧窮賣身為奴的人，

服役六年之後，應無條件的還其自由之

身（出 21 :2 ），盡可能的使他滿載而歸

1780 1781 

（申 15:13-15 ）。安息年上，窮人有權自

由摘取土地不耕而自生出來的果實（出

23:10-11 ）﹔判官對窮人的訴訟不可歪

曲正義（出 23:6 ），天主自己是窮人們
的保護，代窮人仲冤（出口：21 24) 
富有的人不應壓迫貧窮的傭工，不應欠

壓他們的工資（申 24:14 15 ）：相反，

應、大方地向窮人借貸、施捨或賜予（申

15:7-11 ）﹔不應索取利息或重利（肋25:

35-37 ），收割時，應留下些許讓窮人

拾取（肋 19:9)

2. 先知們替窮人伸冤
梅瑟固訂立了愛護保障窮人利益及

人權的法律，但是緊跟著社會環境的變

遷，以及貧富懸殊的日益明顯，窮人的

處境日漸困難，益無保障，受盡權勢人

物的欺凌壓迫，這尤其以君主政權成立

以來為最。正在此時，出現了一批滿具

大無畏精神的先知，他們義正詞嚴地向

富貴的惡人斥囑痛責（亞 2:7: 4: 1; 5: 
11 I ，預告他們將得哭禍（依 5:8 ），因

為他們一屈枉小民的案件，剝削我窮民
的權利，攘奪寡婦和劫掠孤兒」（依 10:

2 ）﹔「壓榨我的百姓，折磨窮人的臉

面」（依 3: 15 ）﹔不遵守與天主訂立的盟

約（亞2:9 ），故此天主將毀壞其君國（則

22 ）。窮人卻將獲得天主的喜愛及安慰

（依 29: 19 ），要首先聽到天主的喜訊

（依 61: 1 ），上主自已將是他們的救主

（耶 20: 13) 

「困苦」「貧窮」的人，亦用來指受

充軍磨難的以民（依49: 13 ），或指熙雍

（依51 :21 ; 54: 11 ），這種觀念使後期的

－些先知，尤其是充軍之後的先知及一

些聖詠的作者，將窮人與熱心的善人及

義人相提並論，等量齊觀，二者完全相

同（詠25: 16 ; 40:18 ; 69:30 ; 86: 1; 109: 
22 ）。充軍之後，以民的處境固然的確

貧困卑微，常受巴比倫及波斯強權的壓

迫，他們惟一的依賴只有k主天主，諸

凡投奔依賴上主的人，臼然是心地謙

l AV HV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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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善良，及熱心的善人，這種人的祈

禱，天主是不會拒絕的（詠9：凹， 19 ）。

於是貧窮的觀念有了變化，它不再是只

指純社會階級的受苦的窮人而言，它開

始進入了宗教神學的範圈，不只指一種

現實的情形，而更是指一種對現實生活

的態度。

3. 智慧書上關於貧窮的言論

所謂之貧窮富貴只是兩個相對的觀
念，三者都不是絕對的好或惡。貧窮固

然不好，但是一個敬畏天主的熱心窮

人，卻遠勝過邪惡的富人（多 4:21 ﹔詠

37: 16﹔緩 15: 16 ; 16:8; 17:1; 19:1,22 ; 
28:6﹔訓 4: 13 ）﹔財富固然好，但若不

以正義的手段存積或利用，則難免犯罪

（德 13:30 ），健康強壯的窮人勝過百病

纏身的富翁（德30: 14 ）。但兩個極端似

乎都不是理想的處境，故此作者衷心祈

求說：「貧乏或富裕勿賜與我，只供予

我必需的食糧，免得我吃飽了，背叛你

說：「誰是上主？」或是過於貧乏，因

而行竊，加辱我天主的名」（藏 3 0: 8-

9 ）。這種祈禱的依據是以民以為富貴

或貧窮皆來白天主上智的措施（鐵22:2 ﹔

29: 13 ：，德 11:14﹔見申 l 5: I l ﹔撒上 2:

7 ），「上主賜的，上主收回」（約 l : 

21) 

人貧窮的原因多次是由於人的懶惰

（接 6: I 0-1 l ; l 0:4-5 ; l 9: 15; 24:30-
34 ），酷酒過度（德 19: 1 ），生活奢侈

（鐵 21: 17 ﹔ 23:20-21 ﹔德 18:32-33)

固執於惡（葳 13: 18 ），追求虛幻（接 12:

11 ; 28: 19 ），想發橫財等而來（鐵 20:

21 ﹔ 28:22 ）。當然除了這些人為的原因

之外，天然的災禍及戰爭也是使人致貧

的重要因素，雖然聖經上絕少提及。

雖然如此，約伯傳仍然讚美對窮人

大方施捨的美德（約 29: 12, 1 6 ; 30:25 ; 
31:16 ），並清楚地描述了窮人的可憐處

境（約 24:2-12)

谷木蘭的宗教團體很重視貧窮，自

1002 

動甘心度團體貧窮的生活，在他們的心

目中，按照聖詠的記載（詠 9: 1 O; 72: 

12- 13 等），窮人及善人是沒有分別
的，蓋默西亞亦曾被描寫為貧窮人（匣

9:9 ）。但是公元 70 年以前的經師們，

對於貧窮卻採取了卑視的態度，認為是

天主的懲罰，是應盡力躲避的英禍﹔相

反的，財富卻是天主祝福的明顯表徵。

直至耶京失陷之後，才又重新提倡及讚

美貧窮的善人。

4. 在新約中
雖然舊約關於貧窮的言論非常之多

而且雜，但是貧窮在宗教觀點上的真正

意義，卻是在新約中才被正確地閻明出

來。耶穌對於貧窮的言論並不太多，他

認為貧窮是人生社會上必有的一種現象

（若 12:8 ）。他自己，自生於馬槽至被埋

葬在墳墓裡，一生過了貧窮的生活，以

實際的行動指出了貧窮的可貴。在他的

傳教時期，是由一批熱心的婦女及善人

闢濟他的生活需要（路8:3 ），故此他可

以坦然地說：「狐狸有穴，天上的飛鳥

有巢，人子卻沒有枕頭的地方」（路 9:

58 ）。他也如此教訓願意獲得永生的富

少年，應變賣一切所有，施捨給窮人，

然後跟隨他（路 18:22 ﹔ 5: 11,28 等）

有財產的人當善自利用（路 14: 12-14; 

6:30-34 ; 12:33 ; 19:8-9; 3: IO 14等），

並嚴厲責斥狠心的富貴人（路 16: 19-31 ; 

12:16-21 ; l :51-53 ），讚美只給了兩個
小錢的窮寡婦，間接地責備了那些吝裔

的富人（谷 12:41 44 等）。宣告窮人將

得福音的傳報（瑪 l I :5﹔路 4: 18：，見依

29:18 19 ）。窮人或神貧的人將得天圓

的產業，意即將進入天國（瑪5:3﹔路6:

20 ）。耶穌雖然而見財富為人進入天國的

阻礙（瑪 6:24 ﹔ 10:9 10 ﹔ 19:21-26﹔谷

10:23 31 ﹔路 12: 15 21 ; 14:33 ; 18:20-
30 ），卻沒有要求改變社會的現象。

應當注意的是新約上貧窮的觀念，

格外路加所說的窮人，與當時希臘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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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所說的窮人並不完全相同。它不是指

社會上單純的無產階級的窮人而言，它

的出發點是基於宗教及神學的觀念。它

很相似聖詠上所說的那些與窮人等量齊

觀的「謙遜、卑微、心地善良的熱心

人」，他們清楚地感覺到自己內心的空

虛，急切的需要，及無依無靠的處境，

因而只有天主是他們的依賴救助，這也

就正是瑪竇所說的那些有福的「神貧的

人」（瑪 5:3 ）。基於新約對道德倫理的

強調，所謂之「神貧的人」只能基於以

上所說的來解釋，即是那些不貪戀世

物，不將心靈置於財富之上，而自知一

無所能，在物質及精神方面完全依恃上

主的人﹔換句話說，貧窮的精神，在新

約中所主要強調的，是人越有內心貧窮

的精神也越能真正實行外在的貧窮，以

及自顧的貧窮（谷 10:21 等）。這種思想

自顧的貧窮 在舊約上是找不到

的。

關於貧窮的言論，在其他新約的書

籍中不甚豐富，但是我們知道，聖保祿

的確曾以他的言行，勸勉外方教會的信

友們，要大方闢濟耶京的貧苦教會（迦

2:10﹔羅 15: 26 ）。他並切望富有的，要

將自己多餘的財產分施給窮人，以彌補

貧富不均的缺憾（格後 8: 14 ），要效法

耶穌，「他本是富有的，為了你們卻成

了貧困的，好使你們因著他的貧困而成

為富有的」（格後 8:9﹔參見格後 8:9 兩

章）。保祿本人在他的傳教生活上，也

嘗試了不少貧窮的苦味（格後6:3-9 ）。

更露骨地將對窮人的愛護之情表達出來

的要算是雅各伯（雅1: 9-11 ; 2:1-13 ; 5: 
1-9 ）。初期教會的信友們，甘顧過實際

的愛德及濟貧的生活，「眾信徒們都一

心一意，凡各人所有的，沒有人說是自

己的，都歸公用」（宗4:32 ），以致「在

他們中沒有一個是貧乏的人」（宗 4:

34 ），故此他們的團體，實在堪稱為一

個理想的團體。應當注意的是教會的初

興，在當時的羅馬大帝國時代，是惟一

的一個由貧窮及下層社會的分子所組成

的一種運動，它一反其他一切組織及運
動的規律，是由下而向上發展的，無怪

當時人都稱它是一個微不足道的窮人社

團 教會。

見 1596 財寓、 2322 德行、 53 乞丐。

1782 貨幣

Money, Moneta 

世間最初諸民族的交易，皆是以物

易物的交易，並沒有幣制的存在。但在

聖經第一本書的記載上，卻已有以金銀

作交易之事實（如創泊的－ 16 ），這證

明聖經初期時代的文化已達到了相當的

水平。為避免每次交易對金銀衡量之麻

煩，而有一定重量金銀鑄塊之存在（見

撒上9:8 ），但這還不能被稱為正式通用

的貨幣。

聖地的貨幣：聖地之有貨幣，當始

於波斯帝國時代，也就是在充軍之後，

聖地在波斯的統治之下，利用了它的錢
幣。但此說固然可靠，可惜時至今日，

考古學者仍未能在聖地發現這種帝國古

幣的樣本，所見者僅是少數帝國行省用

的小錢幣，其幣面刻有「 j酋大」字樣。

亞歷山大之遠征及其希臘文化的發揚光

大，才正式將幣制施用於全希臘大帝

國，並建立了二十個鑄幣廠，其中之一

就在聖地的阿苛城。其後在色霎苛王朝

的衰落時期，各地盛行地區性質的錢

幣。安提約古七世特准息孟瑪加伯鑄製

自己本國的貨幣（加上的：2-8 ）。但猶

太人在歷史上第一次真正獨立鑄製自己
錢幣的事實，卻是在若望依爾卡諾為猶

太首領的時代。大約是在公元前 110 年

左右，猶太人的錢幣正式問世通行，這

些貨幣的樣本有不少被保存於巴力斯坦

及耶路撒冷方濟會聖經學會的博物館

中。

丹
、
〕

nu nu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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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落德王朝時代（公元前 37－公元

100 年），因其版圖之廣闊，足可與撤

羅滿王朝媲美，故在不同的地區設有不

同的幣制，且以盡量符合各地的民情為

要旨。如在阿爾赫勞及安提帕的分封侯

區內通行清一色的猶太錢幣﹔在斐理伯

及阿格黎帕的所轄區內卻以希臘、羅馬

貨幣為主。公元六年阿爾赫勞被革職
後，更有羅馬總督的幣制實行於聖地，

直至尼祿皇帝時代。

公元 66 年猶太與羅馬戰爭爆發，

為紀念此一戰爭，在聖地中鑄製了新的

銀幣，以一個及半個「協刻耳」者為

主，並第一次出現了價值較低的銅幣。

猶太人大敗於羅馬後，又有以「佔領猶

太之後」為名的貨幣出現，大都是直接

鑄於羅馬及一部份鑄於凱撒勒雅。公元

132-135 年，猶太人巴爾苛刻巴倡導第

二次反羅馬戰爭，此時猶太人將帝國行

省的各種錢幣，重新鑄印上自己的標

幟，外表精美，花樣繁多，此時他們在

迦薩及阿市刻隆據有自己的製幣廠。在

此時期，也就是自第一世紀末至第三世

紀末，是為猶太製幣的黃金時代，也是

考古學者們研究的主要對象。其後因羅

馬帝國的哀弱及經濟的破產，聖地的製

幣時代也進入了尾聲。

見 2325 德納、 2141 達瑪、 707 狄達瑪、

1880斯第特、 l 195 度量衡、度量衡幣制與公制

比較表。

1783 貪婪

Avarice Avaritia 

貪財無厭，舊約中為表示這種貪財

的心情，並無特別專用名詞，普通是用

自飽私慾」或「不義之謀利」（出 18:21 ; 

依 33: 15 等）來代替。

1. 天主斥責貪婪

在舊約中，有約 31:24 25﹔詠 62:

4. AU AU I 

11 ﹔藏 1:19; 11:28﹔依 5:8 1 O﹔耶 6:

13 ; 8: 10﹔則 34:31 等。在新約中，除

了有猶達斯（瑪26:14-16﹔谷 14: 10-1 l ; 

路口：3-5﹔若 12:4-6 ），阿納尼雅及其

妻子撒斐辣（宗 5: 1-11 ）的惡表，並其

悲慘的F場，以作懲戒外，並有耶穌及

宗徒們的明確教訓，指出貪婪是接受福

音的大阻礙（瑪 6:24﹔路 16:13 ：司谷 7:

22 ），是神職人員及傳教員應極力躲避

的（弟前 3:3﹔鐸 l :7﹔瑪 l 0:8；路 12:

15-21 ) 

2 貪婪對人有害無利

使人不能安心享受既有的正義之財

（主義 15: 16 ; 訓 2·訝， 6:2 ; 14:3-10; 31: 

1 2 ），使人心硬如鐵石，對他人的苦痛

無動於衷（撒上 25: 1 I ：厄下去7) ，使

人遠離天主而敬拜邪神（鐵 30:8-9﹔瑪

16:26 ：司弗5:5 ）。人自受貪心的磨難（嚴

27:20﹔依 56: 11 ），驅使人強佔他人的

財物（藏的：27 ），出賣自己的兄弟（ 11日

下 10:20 22 ），壓迫病弱的人（接22:7 ﹔

30: 14﹔則 18: 12－日，亞 8 :4-6 ），這種

人不能入天國（羅 l :29-32) 

1784 賣波殷

Zeboyim, Seboim 

聖經上數個地方的名字﹒

(I) 「五城區」的一座城市（創 I 0: 

19 ），它的圓王會默貝爾被厄藍

王革多爾老默爾及其聯軍所戰敗

（創 l 4:2,8, 10 ），又因其惡貫滿

盈，被天火所毀滅（創刊： 2 4-
29 ）。梅瑟曾向百姓提到它的滅

亡（申 29:23 ），歐瑟亞先生日也以

它作為警告人民的例子（歐 l 1: 
18 ）。它現今的確切地點，已不

能證實，只知它應在死海的南

部。

(2) 山谷名，它與前者一名在原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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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不相同，但閩中文譯音相近，

故將之放在 起。它是本雅明支

派的一個山谷，在米革瑪斯與約

但河曠野之間，由此處培肋舍特

人出兵攻打撒烏耳（撒上 13: 17 

18 ），就是現今名阿步達巴（ Abu

Daba ）的山谷，思高本意譯作「袋

狼山谷」’音譯作「責波殷山

谷」

(3) 猶太的干座城市，充軍歸來後，本

雅明支派人定居於此（厄下 l I: 
34 ）。它現今確在何地，學者們意

見不同，故未能有合理的答案。

1785 責魯雅

Zeruiah, Sarvia 

女人名，意謂「噴過香料的」’是

達味的姊妹（編上 2: 16 ），生有三子：

阿彼瑟、約阿布及阿撤耳（撒上 26:6 ﹔

撒下2 日， 18﹔編上2: 16 ）。普通在聖經

上皆以父名來指示子女的來歷，而此處

卻強調母親的名字，這可能是由於責魯

雅是達味王的姊妹的原故（見撒下 17:

25) 

1786 責魯雅

Zeruiah, Sarvia 

女人名，意謂「噴過香料的」’是

達味的姊妹（編上 2: 16 ），生有三子．

阿彼瑟、約阿布及阿撒耳（撒上 26:6 ﹔

撒下 2: 13, 18﹔編上 2: 16 ）。普通在聖經

上皆以父名來指示子女的來歷，而此處

卻強調母親的名字，這可能是由於責魯、

雅是達味玉的姊妹的原故（見撒下 17:

25) 

1787 賣瑪辣因

Zemarim, Sameron 

地名及山名，其意不詳，可能有

「證據」或「對峰」之意（？）

(I) 本雅明支派的北部地方名，在貝

特阿辣巴與具特耳之間（蘇 I 8: 

22 ），其目前確切的位置已無從

考證。

(2) 是厄弗辣困山地的一個山崗名，

在這山崗上，猶大國王阿彼雅與

北圖以色列子民交戰之前，向在

那裡聚集的北國士兵和國主發表

了宣戰宣言（編下 l 3:4) 

1788 責法尼雅
Zephaniah, Sophonias 

人名，意謂「上主（雅威）珍藏」’

舊約中具有此名者凡三人：

(I) 編上6:21-22記載一付－責法尼雅，

他是刻哈特家族的肋末人，是塔

哈特的兒子。

(2) 恆 6: 10, 14 記載一名叫責法尼雅

的，他是從巴比倫回來，住在耶

京的約史雅的父親。

(3）耶21: I ﹔ 29:29 ﹔ 37:3 ﹔ 52:24﹔列

f25:18另外提到－－個責法尼雅，

他是瑪阿色雅司祭的兒子，他曾

兩次被猶大王漆德克雅派遣去見

耶肋米亞，求先知懇求上主救護

耶京，免受巴比倫大軍侵犯。當

時假先知舍瑪雅已充軍到巴比

倫。這位假先知寫了封信給責法

尼雅，信的內容是鼓勵他拘捕耶

肋米亞。責法尼雅把舍瑪雅的信

當面讀給耶肋米亞聽（耶 29:24-

32 ）。從舍瑪雅的信得知，那時

責法尼亞「代替司祭約雅達為司

祭」’且「作上主的殿宇的監督」

戶
、J

HU AV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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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 29:26 ）。這個名銜大概等於

耶曰：24用以指他而使用的「副大

司祭」之名銜。末了，他被據往

黎貝拉城，為巴比倫王拿步高所

殺（列下 25: 18情21)

1789 責羅斐哈得

Zelophehad, Salphaad 

人名，其意不詳，是默納協支派赫

斐爾的兒子。此人沒有留下男見而終，

只生了五個女兒，即瑪赫拉、諾阿、局

革拉、米耳加及提爾臣，這五個名字也
是當時的城名，可見二者之中是有密切

關聯的（戶 26:33﹔編上 7: 15 ）。這五個

女兒在父親死後，向梅瑟索求只有男子

才有權分得的產業，梅瑟基於「 E.i;兄弟

立制」及「喜年」法律（耶 25:10,31 ﹔申

25: 1-10 ），答應了她們的要求，允許她

們分得亡父的家產，但她們只能與本支

派的人結婚，免使財產流入其他支派

（戶 27: 1-8) 
見 1821 喜年、 295 代兄弟立制律。

1790 輒

Yoke, /ugum 

以木材製造的一種器具，用來為束

縛牛或鳥，以從事耕種或拉車，平常是

將一對牛或一封馬以輒連結在一齊，使

其出力為人服務，故此在希伯來文上，

「輒」以用「一雙」或「一對」來代替。

這為我國向來以農業為主的人民，是很

易瞭解的，所不同者只是在中國輒只用

於牛，而馬驢所用者則稱為套，並且在

我國每一隻從事耕種或拉車的牛，都有

自己單獨的驅，並不如聖經上所說的報

是成雙成對的。

LU AU 
仇
U

I 

聖經上謂凡負過較的牲畜，不能再

用作祭品而奉獻於天主（戶 19:2 ：，申 21:

3﹔撒上 6:7 ）。除此之外，更有不少寓

意或倍意的說法，比如先知曾提到「鐵

輒」（耶 28: 14﹔見申 28:48 ），其意不過

是在象徵奴隸生活的苦難及其沉重的負

擔，「負輒」亦是受造的人類服從天主

聖意的象徵（耶 2:20 ），或以民向其他

列強稱臣納責的說法（依 9:3; 10:27 ; 

14:25) 
在新約上接受信從耶穌的福音，亦

稱為背負耶穌的轍，但他的親是柔和

的，他的擔子是輕鬆的（克思 11 :29-30 ）。

1791 造物主

C「eator
見 1815 創造。

1792 闡酒

Drunkenness, Ebrietas 
見 1792 醉酒。

1793 野狗

Jackals Fauni 

食肉的哺乳動物，屬狗類，長六十

五至七十公分，另加尾巴約三十公分，
腿長四十至五十公分，故按其體積應是

紡狼及狐狸之間的一種動物，毛呈金黃

色，背部略黑，故有「金狗」之名。於

草原及曠野中成群而居，夜間習長鳴，

鳴音刺耳，動作十分敏捷，夜間進入居

民區覓食，飢餓時竟掘墓覓食，這種特

性見於聖經及古代著作及藝術中。出產

此種動物的地方，是非洲、亞洲南部及

歐洲，在聖地則特別眾多，至今仍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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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聖經上有三個名詞來稱呼此種動

物，正因如此，歷來的譯本將牠譯成不

同的走獸：狐狸、龍、蛇、刺輯、駝

鳥、野驢、海妖、貓頭鷹等，思高譯本

譯作「野狗」或「弱狼」（依 34:4 ：，耶 9:

10 ﹔ 10:22 ﹔ 49:33﹔米 l :8﹔約30:29﹔耶
14:6﹔詠 63: 11 ﹔哀 4:3)

1794 野牛

Wild Ox, Unicornis 

一種性情暴燥，力量很大似牛的動

物。希伯來文的名稱，來自亞述文的

rem （勒木），有「山羊」之意。考古家

曾發現了許多在亞述帝國時代，國王外

出尋這種野牛的壁畫同碑文。關於這種

野牛聖經上多次提及（戶 23:22 ﹔ 24:8;

申 33: 17﹔約 39:9 JO﹔詠 22:22; 29:6; 

但： l 1 ﹔依 34:7 等）

1795 野羊

Rock-goat, Camelopardus 

由聖經有闋的上下文，可以斷定是

一種鹿屬或羊屬的動物，但斷定牠的確

為什麼動物，幾乎是不可能，蓋聖經上

有許多動物名詞，我們不知牠們的真正

所指，及其類別的劃分，這裡所可確定

的，是一種古時生長在巴力斯坦的羊屬

動物，被梅瑟列入潔淨 即可食一一

動物之中（申 14:5)

1794 - 1798 

1796 野驢

Wild Ass, Onager 

就是未受馴服的驢，其身體比較高

大，強壯有力，性好自由，群居於荒野

之地（約 39汀，見歐 8:9﹔依 32: 14﹔耶

2:24 ﹔ 14:6﹔詠 104: 11 ﹔約 6:5 ﹔ 24:5;
德 13: 19 ），故甚難馴服。在聖地的南

方，格外在死海附近屢見不鮮（約35 :5 

8 ）。約伯傳並提到牠的驢駒（約 l 1 

12 ），聖經亦曾以牠的野性來形容人，

比如依市瑪耳（創 16: 12) 

1797 野葡萄

Wild Gourd, Colocynthis 

在1已里安先知所顯的奇蹟中，有一

次將毒物化為食物（列下4:39-41 ），即

將毒果化為可食之果，這種毒果在聖經

上有一專用名詞，思高本很籠統地譯作

「野果」。它原來是瓜類之屬，果子狀

似橘子，味甚苦，有瀉肚及嘔吐作用。

其狀似野葡萄樹，是攀屬植物，亦是耶

京聖殿中銅海上雕刻的裝飾（列上6: 18 ; 
7 28 一思高譯本正確的譯作「詭

瓜」）

「野葡萄」’顧名思義，即知是一

種極劣等的葡萄，其味酸苦不堪，故不

能食，古時叢生於地中海沿岸，今日仍
見於敘利亞北部。

1798 野曇樹

Sycamore, Sycomorus 

聖地的野桑樹是相當普遍的，

格外見於地中海沿岸平原地帶（見

列上 i 0:27 ﹔編下 I: 15 ），但在約但
河及南方乃革布曠野地區亦屢見不

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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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它的果實像似無花果，但體積

較小，且味道粗糙，是以必須在成

熟之前加以割刺，才可以吃食，這

大概就是先知亞毛斯被召之前的職

業之一（見亞 7: 14 ）。達味在調整政

務時，派巴耳哈南主管這種樹木

（編上 27:28 ），由此可知它的木材

是國庫的重要收入之」。

在新約上只見於路加福音其一暗示

這種樹木的根深蒂固（路 17:6 ）﹔其二

是見於匣凱回頭的記載中，即區凱為能

更清楚地看看耶穌，爬上了－棵野桑樹

（~各 19:4)

1799 野橄欖

Wild Olive Oleaster 

野橄欖樹與普通好橄欖樹的分別，

在於前者果實細小，枝條多刺，後者則

果實肥碩，枝條無刺。聖經上也清楚的

將二者分別開來，比如撒羅滿建殿時所

用的橄欖木，在原文上就明指前者而言

（列上 6:23,31-33 ：，見依 41: 19) 
聖保祿曾言入教之外邦人猶如野橄

欖樹枝，被接插在質地良好的猶太橄欖

樹上（羅 l 1:17-24 ）。保祿的用意固然

良好可解，但所取之比喻似乎是倒行逆

施了，蓋農人大都是以好樹接在壞樹

上，以求其果實之轉劣1剖憂。聖保祿自

己也曾注意到了這種作法的不正常（羅

11 :24 ），但他的用意是良好的，就是他
在告訴那些由外邦而回頭入教的人，他

們所得的是天主特別的恩寵，只有天主

臼己可以作到，故此歸依教會的人，決

不可沾沾白喜而生傲心。

OO AV AO - 

1800 陰府﹝協殼耳l

死去的人所居的地方，思高本譯作

「陰間」或「陰府」（瑪 16: 18 ; 宗 2:

27,31 ）。是死亡的代名詞（見默 I: 18; 

6:8 ; 20: 13 14：，格前的：55 ），它猶如

地獄在地的下面（~馬 l l 泊，路 10: 15 ）。

「陰間的門」（瑪 16: 18 ）是死亡之神，亦

即是毀壞及喪亡的象徵。這個名詞雖然

舊約中已見到（見達 3:88 ），但因舊約

的敢示仍未達到它的圓滿地步，故此舊

約的「陰府」或「陰間」，不能作現在

神學上所說的地獄講，而只是籠統地指

死人的居所。在默示錄上，陰間及死亡

是人類的兩大災禍，但兩者皆被基督所

征服（默 6:8 ﹔ 20 ：日， 14)

兒 1801 陰間。

1801 陰聞﹝冥府！
Sheol [Hades] 

這是？還對死人居處的原始描寫。

古代的宇宙觀是很簡陋的，它以人居住

的地面為中心，地上的天空是天主的居

處，地下的陰間，則是亡者的居所。不

過聖經上所說的陰間，與其他民族的觀

點是不同的，在那裡既無陰間的鬼神，

又沒有死後的賞罰，是以人人平等相處

（依 14:9-11, 15﹔則 32: 18-32 ）。那是一
被陰影黑暗所籠罩的地方，充滿灰塵、

腐爛、姐蟲’既見不到天主的聖容，更

不能頌揚上主（詠 l 15: 17 ﹔ 6:6﹔依 38:

1 8 ），是一去不復返的地方（約 16:

22 ），寂靜被人遺忘及喪亡的地區（詠

49: I 7 ﹔ 88:12-13 ），是一座深淵。

這種關於陰間的可悲觀念，直至舊

約上的「復活」及「不死不滅」的道理

萌芽之後，才漸次消失（達 12: 1-3﹔智

2:1 8; 5:15 16 ）。而陰間變成專為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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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人的地方，這在新約上是非常明顯 教徒 基督徒（羅 9:20 23) 
的。

見的l 地獄。

1802 陶工

Potter, Figulus 

陶匠之坐於旋車旁，揉混泥土，塑

造陶器的畫圖，是古中東人民日常生活

上習見不鮮的，聖經上亦多次提及（智

的： 7-13﹔德 27:6 ﹔ 38:29-30：，依 45:9 ﹔
哀 4:2﹔達 2:41:，羅 9:20-24 ）。古老陶

器的出士，也是為聖經考古學所不可或

缺的寶貴資料。古時以民中，曾有陶匠

工會的組織（耶 18: 1-4﹔智 15:7; 德

38:29 ），並有世傳陶工家庭的記載（編

上 4:23 ）。瑪竇聖史更引證匣 11: 13 謂

人用猶達斯負賣耶穌的三十塊銀錢買下

了某陶匠的地皮（~馬 27:10)

除此之外，陶工及陶器在聖經上亦

有它的象徵意義。五書的作者為描述天

主造人肉身的事蹟，按照當時百姓理解

力之所及，很恰當地利用了陶工的繪

畫，來表示連人的身體亦是天主的直接

特殊工程（創2:7,8 ），而科學亦證明了

人體的構造與泥土的化學成份完全相

同。

依撒意亞先生日強調陶工在象徵天主

對於一切受造物的絕對主權（依 29: 16 ; 

41 :25 ：，的：9 ﹔ 64:8﹔見德 38:29 30) 
陶泥之起而反抗陶工的事，的確是不可

思議及愚蠢不過的，它象徵受造物反抗

上主的糊塗愚蠢（依29: 16 ：，的：9-12 ）。

陶匠用自己的自由來製造邪神偶像是愚

妄的事（智的：7-13 ），陶匠用同樣的泥

土來製造不同陶器的自由，象徵天主揀

選民族的絕對自由。在舊約時代，天主

自世間一切民族中自由揀選了以民（德

33:10-14 ），在教會的初期，自許多的

外教人及猶太人中，揀選了一批少數的

1803 陶器

Ceramics, Ceramica 

陶器的主要原料是黏士，它的化學

成份（ Al203. 2 Si02. 2 H20 ）是矽酸
鋁條，並含有其他雜質者，調之以水，

作成泥圈，可任人陶鑄製作器血。中國

古時亦稱瓦器，細者為瓷器。

對聖經考古學的重要：在整個古中

東地區有大批的陶器，或陶器碎片出

士。陶器的發現，不但使我們明瞭它的

資料、構造的精巧及文化的程度，而最

主要的還是使我們得以確定它的歷史年

代，及在它出土地方的先後居民的文
化。這對我們研究聖經有莫大的幫助。

我們能藉這些陶器來確定歷史的年代，

是因為在不同的時代，及不同的民族文

化，以不同的技術、原料、模型、圖案

來製造，而以這些不同之點來比較，而

確定年代的先後。有時這些陶器碎片上

亦有年代，或國王年號的刻劃。這種以

陶器來確定聖地年代的科學技術的始

租，要算是弗林德培特黎先生

(Flinders Petrie ）。他於 1890年，開始
了這番工作，其後有著明專家萬桑（ L.

H. Vincent ）及歐伯連（ Albright ）等人。

陶器在聖地的歷史：為更易清楚明

瞭起見，最好先將聖地的文化年代劃定

如下：
石器時代公元前4500 ~ 3200 
銅器時代﹒

舊銅器時代公元前 3200 2100 

中銅器時代公元前 2100 1550 

新銅器時代公元前 1550 1200 
鐵器時代：

舊鐵器時代公元前 1200 90。

中鐵器時代公元前 900 586 

新鐵器時代公元前 586 300 

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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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羅馬時代公元前 300 公元 70

在上述各文化時代中的陶器，今由

考古學家挖掘，已大量出士，且與其他

出土古物比較，幾乎是一百對一之比，

原因是陶器脆弱易破，破碎後即不復能

用，故只有棄之於并或水池之旁，及人

民居住區的周圍﹔又因它的原料皆是烤

燒過的黏士，故雖被塵士掩埋，仍保存

不壞，故可供後人研究。

1. 石器時代（公元前4500-3200)
這一時代的陶器是以手製成的，甚

為粗厚，呈圓形，有粗大的耳柄，無任

何裝飾，淺紅色，有很多孔隙，易碎，

以太陽熱力，或以不及攝氏八百度的火

力烤乾而成。

2. 舊詞器時代（公元前3200一 2100)
這時已有製陶器的旋床或輪車以及

火爐的發明，故此陶器的質量大有改

良。聖地最古的旋車於默基多出士，就

是這一時代的產品：而且這種原始的簡

陋機械，且由聖地傳入埃及。火爐之發

明，可使熱度升高至攝氏八百度以上，

故陶器較為堅實。它的特徵除上所述者

之外，是樣式較為一致，厚度較前為

薄，這是旋車之功。叉開始有簡單的裝

飾圖畫，以平行有色線條為主，色以自

紅為最，已算很精美可觀的陶器。

3. 中銅器時代（公元前2100-1550)
在這一時代的上半期，聖地的陶

器，盡呈敘利亞北部的爵杯形，有人以

為是由於外人之入侵而帶來新樣式之

故，有人卻以為只是一種模仿而已。所

可斷言者是歷史告訴我們，這一時代有

民族的大遷移運動。它的下半期，是聖
地陶器中最精美的產品時代，所用的黏

士較前大為精細，雜質很少，故品質優

良，這’時代也是亞巴郎移居聖地的時

代，及希克索斯自北而南下佔領埃及的

時代。

4 新銅器時代（公元前1550-1200)

仇
”

，
自
且

仇
。

1 

屬於這一時代的陶器的特徵’是有

雙重顏色，開始以烏、魚及不同的圖案

來作裝飾，格外出產於聖地的沿海地

帶，更由此區運往埃及、塞浦路斯、敘

利亞及聖地內部﹔但在它的下半期卻有

希臘陶器的輸入，多被仿效，且在本期

末葉，巴力斯坦之西有培肋舍特人之入

侵，它的東邊則有以色列民族的進攻及

佔領，這兩個民族都比較缺乏藝術。

5. 鐵器時代（公元前 1200 - 330) 
在這時代初期的陶器，亦稱為培肋

舍特陶器，因多見於此民族所居住的區

域之故。它的特點是有紅白色的點綴圖

案，及天鵲圖畫，且首見有很大的為喪

事用的水罐，外有人形，內放食品，作

陪葬死人之用。在鐵器時代的中期，聖

地陶器的技術迅速地走向下坡，且漸次

退化，所用的黏土，不再是細質的良

料，外形也粗糙而又不美觀，色彩及圖

案盡失無遣，這也正是以民的君政時期

的產品（ 900 586 ）。在它的後期，﹛乃

是如前，所有較為美觀的精良產品，大

都是自希臘輸入的泊來品。

6. 希臘及羅馬時代（公元前 300 一

公元 70)
此時聖地的陶器仍多屬外來貨，而

貨品主要供給者仍是希臘，聖地內只有

完全屬希臘文化的瑪黎撤，在巴力斯坦

南方的一座小域，有出品問世，亦大都

是些模仿之作，無甚藝術價值可言。

他04 雪

Snow, Nix 

雪，在巴力斯坦雖不如我國北方，

如詩人所說：「胡天八月即飛雪」，但

每在冬季時，偶爾也有雪花紛飛，是以

聖經裡也多次提及雪。其中兩次可說是

記事的敘述：一是撒下 23:20 記達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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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士在下雪天，下到井裡，打死了一隻

獅子，二是加上 l 3:22 ，因降大雪阻止

了特黎豐所派援軍，未能及時抵達目的

地。其他除數次以落雪為彰顯天主大能

外，如詠 66: 15 ﹔ 148:8﹔約 37:6 ﹔ 38:

22 ，凡提及「雪」的地方，大多以雪的

色質來比喻其他事物。首先以雪的白色

來形容人靈的純潔，如詠51 :9﹔依 I: 18; 

哀4:7﹔其次言衣服的潔白如雪（達 7:9 ﹔

瑪28:3 ），言及人子的頭髮皓白如雪（默

I: 14 ），言患癥病的皮膚白如雪（出 4:

6﹔戶口： l O ）﹔而且也曾言及雪天的寒

冷（藏 31 :21 ），以及雪的易於消失（主義

26:2) 

1805 雪花石膏（玉臨）
Alabaster Jar, Alabastrum 

雪花石膏為玉石之一， 名緻密石

膏，即雪白色石膏，其質細密，外觀有

如大理石（見辭海）。古時此玉石的礦

穴多在埃及和敘利亞，可用來製造各種

裝飾和器血，如製造盤子（列下 21: 13) 

和可以保存香液的玉瓶。在瑪 26:7﹔谷

14:3﹔路 7:37 所譯的玉瓶，即是以此雪

花石膏所製造的瓶子。

見 430 玉石。

1806 魚﹝濕夫l
Fishes, to Fish Pisces Piscari 
[Fisherman, Piscato月

雖然整個巴力斯坦的西部以地中海

為界，但因海岸直長，缺少海灣，故此

不易捕魚，魚產亦少，以民出海捕魚的

事好似向來未有過。聖地北部的加里肋

亞湖，是魚產甚豐的地方，關於在湖中

捕魚的事，新約上有不少的記載（~馬 4:

18 26 ; 7: 10，日，47 ﹔ 14: 17﹔路24:42﹔若

21:3-14等）。以民本身雖不是善於捕魚

的民族，但在它國土的兩端卻有兩個以

捕魚著稱的民族，即埃及和排尼基人，

無怪乎以民在曠野忍受飢餓之時，不時

憶起了，在埃及所吃過的豐盛味美的鮮

魚（戶 l 1: 5 ）。排尼基人（提洛人）供
給耶京魚量的消耗（厄下 13: 16 ），耶京

「魚門」之稱，可能就是來自這種魚販

的交易（案 1: 10﹔編下 33:14)

關於魚的分類：聖經上只籠統地將

之分為兩種：即有緒有鱗的和無緒無鱗

的：前者可食，後者則不可食（肋 11 :9 

12：，申 14:9 10 ）。新約上耶穌所講的好
魚與壞魚的比喻，可能就是基於這種原

則（瑪 13:47)

依撒意亞先知在預告埃及將受懲罰

峙，謂尼羅河將要乾酒：「漁夫必要呻

吟嘆息，河畔垂釣者必要悲傷 水面

撒網者必要沮喪」（依 19:8 ），清楚地描

述了漁夫們的厄運。哈巴谷先知記述加

色于人（即巴比倫人）入侵猶大時，百
姓竟如海中的魚，任由他們逮捕屠殺

（哈 l : 14 15；見耶 16: 16 ）。其次舊約t

提及捕魚的工具時，除了上述的魚鉤、

魚網外，也提到魚叉及長矛（約的：31 ; 
見亞 4:2)

新約時代的猶太人，可能受外來的

形響，格外是希臘人，對於捕魚的興趣

遠勝過舊約時代，他們捕魚的工作大都

集中在加里肋亞湖。耶穌的門徒中就有

數位，原是漁夫出身，耶穌使他們變成

了「漁人的漁夫」（谷 I: 16 ）。至於捕魚

的工具，與舊約時代大致無別 (f,馬 13:

47 ﹔ 17:27﹔路 5:2)

l l AV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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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7 鹿﹝幼鹿l
Deer, Cervus [Young Stag, 
Hinnulus] 

是一種食草動物（歌2: 17 ; 8: 14) ' 

按梅瑟法律屬潔淨動物（申 14:5 ），其

肉精美可口（申 12 ：凹，22 ﹔ 15:22 ）。在

撤羅滿王朝時代，曾是j守獵的對象（列

上5:8 ），今日已絕跡於聖地。古時因聖

地林木較多，故此有鹿群生長於該區

內。牠們善於奔馳跳躍（依 35:6﹔歌 2:

9, 17 ）。雅各伯稱納斐塔里是一隻自由

的中七鹿（創 49:21 ）。飢渴的鹿想望水

泉，是義人思念天主的象徵，（詠 42:

2 ）。教會內的藝術家多次用為繪畫或

彤刻的對象。

1808 麥

Wheat, Frumentum 
見 2099 聖經巾的植物。

1809 麻

Linen, Unum 
見 1767 細麻。

1810 麻雀

Sparrow, Passer 

聖經上數次提到最普通，各處所常

見的麻雀，牠在上主的祭壇邊找到了自

己的住所（詠84:4 ）。愚人的無端咒罵，

猶如麻雀的逃亡，一去無蹤，瞬息即過

（藏 26:2 ）。麻雀雖然是最不值錢的東

西，天父仍然照顧牠們（瑪16:29,31 ）。

但是聖經上也屢次用麻雀來指示一般小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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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畫十

鳥（見詠 l l﹒ l ﹔ 102:8 等）

見 1414 飛鳥。

十二劃

1811 傅油

Anointment, Unctio 

在古代的中東各民族間，原是在人

沐浴梳洗之後的一種清潔裝飾自身的步

驟，所用的油以橄欖油站主，混合些許

香料而成（亞 6:6：，瑪 26:7﹔若 12:3 ）。

有專門配製香料的人員（出 30:23-25 ﹔

撒上 8: 13﹔厄下8:8 ），製造後將其保存

在特備的器血中（約41:23﹔谷 14:3) ' 

除了用作化妝品之外，有時亦用作傅傷

的藥品。

但是在聖經上的傅油，卻具有強烈

的宗教意義，固然這種宗教意義基本上

是導源於上述世俗用途的，但是在聖經

上卻是後來居上，它竟然與「祝聖」之

意而等量齊觀，相提並論（創 28: 18: 

35: 14﹔出29:36 ﹔ 30:26 ﹔ 40:10﹔肋2:1 ﹔

8: 11 ：，列上 19: 16﹔依 61: 1 ﹔詠 105: 15; 

哈3: 13 等）。它不只是用為人身，而且

地方、物件、器血等，都成了傳油祝聖

的對象。在舊約裡傅油的主要的對象，

乃國王、司祭及先知。

1 國王之受傳
在以民間，國王之被選舉、加冕、

登極、執政的關鍵，幾乎完全是以傅油

禮來作決定的，這是以民國王所獨有的

特徵，很少見於其他民族之間，是以

「上主的受傅者」’竟成了國王的別名

（列上24:7 ﹔ 26:9, 11,l 6﹔列下 1: 14, 16 ; 
19:22）﹔而主持給國王傳油的人，一定

是上主的先知，或天主的代表（列上9:

16; 10: 1; 15: I ﹔列下12:7﹔編下6: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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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傳油的意義

有人以為受傅的人，因著傳油禮而

獲得上主的特恩，沾享天主的生命及權

柄，這種解釋為舊約時代的宗教，未免

有些太勉強，故此大多數的學者以為受

傅的人，因著傳油禮而被奉獻及祝聖與

上主，成了完全屬於上主的人，因而獲

得上主的神降臨其身，而成為神聖不可

侵犯的人，由一個平民一躍而成為據有

上主特恩的民族領袖（撒上 24:7 ‘ l l 苟

且： 9,1 1 ，而，23 ）﹔也就正是摹於這種原

因，達味不敢下手傷害撒烏耳（撒上24:

7 可 l 1; 26:9 ），且將殺死撤烏耳的兇手

典刑正法，毫不猶豫，因為撤烏耳是上

主的受傅者（撒下 l :2,16) 

3. 關於司祭

司祭的祝聖禮，除應穿為司祭特製

的司祭禮服外，最重要的一點，即是傅

油，詳見出 29:4-7,21,29 ° 

4. 受傳者
在舊約時代除了君王、司祭是主要

真正的「上主的受傅者」之外，聖經亦

曾將這個名稱加諸於先知（列上 19: 16 ; 

見詠 105: 1 6﹔依 61: 1 ﹔路 4: 18 ）、聖祖

（詠 105: 15﹔編上 16:22 ），甚至全體以

民（哈 3: 13﹔詠 84:9 ﹔ 89:38 ）。但是有

一些學者以為這只是一種隱喻的說法，

而非真正的事實，猶如新約時代的信友

亦被稱為「上主的受傅者」（見格後 l :21 ; 
若~2:10,27)

但是到了新約時代，唯真正超絕

的受傅者，卻與人類「期待的」救世主

耶穌基督緊密的相連起來（~馬 12:21 ﹔羅

15: 12 ），福音的目的及宗徒們的使命不

外是在強調及證實耶穌就是默西亞一一

受傅者（若 20:31 ﹔宗 2:36 ﹔ 3: 18; 4: 
10 ）。耶穌自己更以顯聖蹟的奇能斬釘

截鐵的證實了這一點（路7: 18﹔瑪 11: I-

6﹔見依 35:4-6 ﹔ 61: I ），並強調了他自

己就是默西亞一一受傅者（若 4:25 27 ; 

瑪 16:16-17 ﹔ 23: I 0 ：，谷 8:20 ：，路 9:

1812 1813 

20 ）。因耶穌－身兼有國王、司祭、先

知三職，這也即是耶穌所以稱為基督

受傅者一之基本理由。

1812 凱撒

Caesar 

是羅馬皇帝的尊稱，原來只是一個

家族的姓名，聖經上所提過的凱撒皇帝

有F列數位：

(I) 奧古斯都（公元前 27 －公元 14

年）。在他執政時耶穌誕生於白

冷（路 2: I) 

(2) 提庇留（公元 14 37 年）。在他的

治下，若翰及耶穌開始了他們的

傳教生活（路 3: 1 ），幾時福音上

只言凱撒時，普通是指提庇留而

言（瑪 22:17,21:、路口：2﹔若 19:

12, 15) 

(3) 喀勞狄（ 41 54 年）。他在位時，

有大飢荒發生（宗 l 1:28 ）。他並

將一切猶太人自羅馬城驅逐（宗

18:2 ）。保祿及其同伴在得撤洛尼

傳教時，被人妄告背叛凱撒一一

喀勞狄。（宗 l 7:7) 

(4) 尼祿（ 54-66 ）。宗 25: 10 保祿謂

「我站在凱撒的公堂前」及宗 25:

11 12之保祿上訴凱撒，都是指尼

祿皇帝而言（參見宗 25:21 ﹔ 26:

22; 27:24; 28: 19 ）。斐 4:22 之

教友是指尼祿宮殿內回頭信教的

僕人。至於耶穌與凱撒的關係，

見耶穌基督條。

1813 凱撒勒雅
Caesarea 

城名，聖經上以此為名之城有兩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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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邊的凱撒勒雅

亦稱巴力斯坦的凱撒勒雅位於現今

以色列國台拉維夫之北五十公里，海法

之南三十八公里處的地中海岸上，因其

地勢適中，曾是巴力斯坦的頭等海港，

建於波斯帝國的末期。公元前 100 年左

右，才為猶太人所佔有，但它的絕大多

數的居民仍屬外教具民。公元前63年，

耶京陷於龐培之手後，凱撒勒雅亦被剝
奪，而成為希臘文化的中心。奧古斯都

皇帝將之賜與大黑落德後，於是大興土

木使之成為重鎮要港。他的繼位者阿爾

赫勞主管此城，但在阿爾赫勞被革職，

及在黑落德阿格黎帕一世死於此城之後

（宗 12:20 23 ），它便成了羅馬總督府的

所在地，而居於此城的猶太人已為數寥

寥。七執事之一的斐理伯（宗6:5 ），即

此地之人（宗 8:40 ﹔ 21 :8 ）。受伯多祿

洗禮的羅馬百夫長科爾乃略，亦駐紮於

此城。伯多綠並親赴其家講道付洗（宗

10 11: 11 ），大概亦曾於此城躲避阿格
黎帕一世的迫害（宗 12: 17 ），或者乘此

機會去了羅馬。在斐理斯及斐斯托？為總

督時，是為保祿坐監之地，及在此地自

辯於阿格黎帕二世之前（宗 23:23-35 ﹔

24:27 ; 25: 1-4,6,13) 
出土文物計有海港、廟宇、宮廠、

跑馬場、戲院等古建築物，這些幾全部

是大黑落德的建築。一九六一年的夏

天，意國考古家並在此發現了般雀比拉

多的碑文，上有：「猶太總督般雀比拉

多獻．．．．．．與提庇留皇帝」等字樣。

2. 斐理伯的凱撒勒雅
原名帕尼雅斯，（ Panias ）以牧羊

神潘而得名。位於約但河的發源地，在

默龍湖北約三十公里處，今名巴尼雅斯
( Banyas ）。奧古斯都將此地同海邊的
凱撒勒雅，同時劃歸大黑落德的版圖。

但此城的土木工程卻完全歸功於他的兒

子斐理怕。斐理伯為討好皇帝及為自己

留念揚名，稱之為斐理伯的凱撒勒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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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對觀福音的記載，在此地方怕多祿認

主為默西亞，及被立為教會的盤石（谷

8:27-30 ﹔ 1馬 16:13-20)

1814 割損禮

Circumcision, Circumcisio 

以民是一個非常注意實行割損禮的

民族，它最初的來源可能是取自埃及

人﹔蓋以民入聖地之前，居於客納罕的

各民族都無割損禮的實施（撒上 14:6),

巴比倫及亞述人是否有割損的習俗，則

不得確知。相反地，厄東人、摩阿布人

及阿摩黎人卻接受割損（耶9:24,25) , 

厄藍人及漆冬人則無（則 32:17-32 ）。

古時原是磨石為刀以行割損禮（出4:25 ﹔

蘇5:2 ）。以民之割損只施行於男孩，但

有些民族連女孩都施以割損。割損有兩

種：其一是只割切一刀，保留包皮：其

二是將包皮完全除去﹔後者是以民所慣

行的方式。割損禮之存在，只以衛生清

潔的理由來解釋，似乎是不夠的，它有

更大的意義在，比如它是成年人的標

誌’是正式加入民族成為其中一員的方
式，或者是結婚前的準備等：因此，多

次是施行於青春時期或更晚。

以民應、施行割損的意義是來自天主

的命令（創 17:23 27 ：，出 4:25﹔蘇 5:2

I 0 ），且按古來的遺教，它是結約的標

記（宗 7:8 ），是隸屬於天主及以民宗教

團體的象徵（出 4:25 ﹔ 12:48 ：，戶 9:14:

羅 4: 11 ），是提醒以民對天主所應盡的

義務的記號（申 10: I ﹔ 13:6﹔耶 4:4﹔則

44:7﹔羅 4:1 ﹔迦 5:3 ），是別於其他民

族的特徵（民 14:3﹔撒上 14:6﹔撒下 I:

20等）。固然害。損在亞巳郎以前就已存

在，而且也不只以民行割損， fJ3_割損，

在以民的歷史上，有著如此重大的象徵

及宗教的意義，卻是始於亞巴郎（創 17:

9-14 ）一－ a切以民之父以及未受割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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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父（羅4: 11 12 ）。割損的日期起初

已有明文規定（創 7: 12 ：，肋 12:3 ），且

是以民向來所遵守的，是在生後第八天

（斐 3:5﹔若 7:22 ）。實施割損禮的人，

普通是家長，並在割損日給新生的嬰兒

命名（路 l :59 ），後來則有專人管理此

禮儀的實行。安提約古第四厄丕法乃以

死刑禁止猶太人接受此禮（加上 l : 

峙，60：，加下 6: 10 ），因此，竟有些希臘

化的猶太人重新整補失去的包皮（加上

I: 15﹔見格前 7: 18) 
既然割損對以民有著如此高深重大

的意義，因此它的反面，「未受割損

的」’常帶有輕蔑鄙視的寓意，比如未

受割損的樹（肋 19:23 ），意即其果不可

食﹔其次有未受割損的「唇」（出 6:

12,30 ）、「耳」（耶 6: 10 ）、「心」（肋

26:41 ﹔則 44:9﹔耶 9:25﹔見宗 7:51) , 
意即無用的或不潔之物﹔「未受割損的

肉身」（哥 2: 13 ），意即有死的肉身﹔

「自行割損，除去心上的包皮」（耶 4

4 ），意謂除去硬化的心靈（亦見申 10:

16 ﹔ 30:6﹔羅 2:29 ）。外邦人的宗徒聖

保祿曾極力反對向外邦人入教者再施行

割損禮（羅4: 12﹔迦2:2 ﹔ 5:6 ﹔ 6: 15 ﹔哥

2: 11 ），蓋因著在基督內的信i孽，割損

已是無關緊要的事（迦 5:6; 6: I k 哥2

11 ）。保祿的主張在宗徒會議上曾被接

納（宗 15: 1-20﹔迦 2:2﹔羅 4: 12) 

1815 創造（造物主）

Creation, Creatio [Creator] 

1. 表示創造意義的主要術語

聖經作者為表示萬物之所以存在是

出於天主，藉擬人法，把一些屬於人的
行為，貼在天主身上，這樣，他們很具

體地講述天主如何創造了萬物。這些屬

於天主的行為，主要的乃是： yasad . 
「奠定」（約 38:4 ），「建造」（亞 9:6 ）﹔

1815 

konen ：「形成」「約 31: 15 ），「建立」

（詠24:2 ），「奠定」（耶 10: 12 ); ban a 

：「形成」（創 2:22 ）﹔ yasar ：「創

造」（詠 33:5 ），「製造」（詠 94:9)

「造化」（匣 12:1) ; holid ：「生產」

（依的：9 ）﹔ 泌的．「造」（創 l :7，峙，26 ﹔

依57: 16 ）。除了上述的動詞外，希伯來

文還有兩個在聖經上時常用的動詞，以

表示天主創造萬有的意思，即 qanah 和

hara : qanah 平常意謂「買」（耶 32:

9 ），「購置」（厄下 5: 16 ），「救贖」（出

的： 16 ），「拿．．．作」鐵 8:22 ），「佔有」

（詠74:2 ）。此動詞的分詞 qaneh 由「佔

有」而變為佔有者，每次使用即指天

主，即等於「主宰」’見創 14：”，22 。
“hara”這一動詞，今不管它在阿拉伯南

域的語言和阿拉美語言中，有「建築」

和「形成」的意思，在希伯來文聖經

中，卻時常指示天主的一種特別作為，

尤其是「從無中創造」的作為。為此，

猶太經師常說：「唯天主能創造

(hara ），魔鬼不能創造（ bara)J 。（見

Talmud Sanedrim 65.67) 
換而言之，這一動詞的主格常是天

主，它的目的格常是天主作為的對象，

如天地萬物（創 l ﹔ 2﹔出 20: 11 ﹔依 37:

16 ﹔ 42:5﹔區 12: I ﹔詠33:9 ﹔ 89: I 2 ; 96: 

5﹔宗 4:24 ﹔ 14: 15; 17:24﹔默 4: 11 

等），天使（達3:57-58﹔哥 l : 15, 17 ：，希

I :6- 7﹔若 I :3 ），人類（創 l ﹔ 2﹔申 4:

32﹔依 45: 12 等），星宿（依40:26) ' 

風（亞 4: 13 ），動物（創 I :21 ），以色

列民族（依43: I, 15﹔拉 2: 10 ），光明、

黑暗、幸福、史禍（依 45:7 ），天主給

人再造顆純潔的心（詠51: 12 ），天主

所造出的奇跡（戶 16:30 ），所創造的新

事（耶32:22 ），新天新地，即默西亞時

期的恩寵和幸福（依 65:1 1 ，參見依 41:

20 ﹔ 45:8 ）。無疑地「 hara 」一「創造」

這個動詞，時常表示一種祇有天主能夠

做的行為，或天主的一種有效的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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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創造的歷史

在創 1-2:4 中，作者講述天主如何

創造了一切，而特別注意「人」是按天

主的肖像所造的﹔在第二第三章中，另

外的一個作者 (J 傳說的作者）述說男

人和女人的受造和他們倆犯罪的事實。

前者（ p 傳說的作者）可說是以天主為

中心，後者是以人為中心。現代的批判
學者，普通肯定創 1-2:4 是屬於智慧文

體，所以按他們的意見，是充軍時期，

或充軍以後的產品﹔但筆者認為，這種

意兒祇表露了一部份真理。其實，創 1-

2:4 內，有許多思想並不屬於充軍時

期，相反的，暗示t古的叔默爾及上古

巴比倫民族的神話，並且作者有意要反

駁這類的神話。由於此，按筆者的意

見，這段經文以智慧文體出現，也許是

因為最後的編輯者，是屬於智慧文體盛

行時代的原故﹔可是其內容是梅瑟以前

先已有的，很可能是亞巴郎從為爾帶來

的。智慧文體的作者，祇把以民中問關

於天主創造的工程那些流行的古傳說，

加以民俗化，易於記憶化，藝術化，嚴

肅化。作者的目的祇是在宣傳救恩史的

基本道理，絲毫沒有探討科學事實的心

意﹔或者也可說，作者使用了他那時代

宇宙學的思想，好表示出他的神學教

訓。這幼稚的宇宙學今不管曾有多少

希臘和羅馬的哲學家對此表示了懷疑

事實上延續到公元十五、十六世紀﹔因

此，不必奇異，有些解經學者直到上世

紀末，大都努力證明科學與歐示 有

人說：科學與信德 不但不互相矛

盾，而且彼此一致。他們以為天主創造

萬物的「六天」，不是指的以二十四小

時為一天的六天，而是指地質學的時

期。可是創世紀的記錄，非僅關係地質

學，而且與天文學也有關係，因此，其

他的聖經學者，即對這信德與科學合一

主義（ Concordism ）不滿意，如是發明

了「神視的學說」（ Visionism ）。按這

種學說，天主要叫梅瑟懂得天主如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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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中創造了萬物這種道理，然後妥當地

教導人類，叫他看見了七個神視，即原
始的混沌和六天的造化工程：那麼，梅

瑟自然記載了他所見到的神視。神視並

不是科學的課本，科學家應該走他們的

路，好解釋宇宙的奧秘。他們應該利用

各種科學的技術與方法，而神學家同樣

應該白限於神學的範圈，且要記得聖奧

斯定的名言：「天主的歐示的目的並不

在教訓世人算術、天文及其他的科學，
而是在教訓他們如何能獲得永生」。現

代天主教會的聖經學者，無不遵守聖奧

斯定這個原理，並且依筆者所知道的，

已沒有人重視這神視學說。再說，現在

的學者把敢示與科學已很清楚地分開

來，並不是因為他們順從那種神視的學

說，而祇是因為願謹慎地研究創世紀的

文體和歐示的目的。聖經學家以創 1-2:

4 的記載是屬於宗教和民俗化的歷史體

裁。

3 舊約內創造的教理

創 1-2:4所記載的：「在起初天主創

造了天地」這端大道理，在全部舊約內

不斷地反映著，作者每次稱天主為「萬

軍的上主」’或說他是「萬物的主宰」’

間接地聲明他是萬物的創造者。聖詠集

中，講述天主造成了萬物約有八十次，

33:6,9 說：「因天主的一句話，諸天造

成，因上主的一口氣，萬象生成﹔因為

他一發言，萬有造成，他一出命，各物

生成」。見 8﹔ l 9: 1- 7; 96 ; 97 ; 103; 

104; 114:2-4 ﹔ 135:5-9 ﹔ 148 等。先知

們為稱頌天主的全能，很多次提出他的

創造工作，比如亞 4: 13 ：「看！是他形

成了山嶽’創造了風暴，向人宣示他的

意旨，造成黎明和黑暗，在大地高處巡

行，他的名字叫「雅威」’萬軍的天

主」。參見5:8 ﹔ 9:5 ：，耶 l 0:12 ; 51: 15 ° 

但是在諸先知中，特別宣揚天主為全能

的創造主的，要算依撤意亞，尤其是在

他的著作後編 40-60 內。這後編所討古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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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題目中的一個，無疑地就是：「土

主是永生的天主，是創造地極之主」

(40:28 ）。正是因為上主是創造一切的

永生的天主，誰也不能抵抗他，廢棄他

的話、他的命令。天主不但養育一切，

而且引導人類的歷史，預言未來，並利

用外邦和異教的偉大人物，來履行自己

的計劃，見依 42:5 ﹔ 43: 7' 21 ; 44: 

6,23,24-28 ; 45:7,8-18 ; 65:7-19 ; 66: 1-

2 。

在充軍以後，唯－的天主創造了萬

物這端道理，比較舊約內早寫的其它經

書，非但更普遍，而且也更深刻。厄下

9:6正相似以民的一篇信經：「唯獨你是

上主，是你創造了天，天上的天，和天

上的一切軍旅，地和地上的一切，海和

海中的一切﹔是你使一切生存﹔天上的

軍旅常在你面前跪拜」。參見友 l 6:14 。

智慧書的作者，除了非常喜愛默想和訓

誨天主創造萬物的道理之外，更特別提

出天主的智慧一這智慧有時的確位格化

了 在創造的工作上，怎樣曾參與並協

助了創造的工作，見約9:2-13 ﹔ 26:5-14 ﹔

28:13 28 ; 37: 1-13 ; 38:4-41 ; 40:6-14 ; 

法 8:22-31 ，德 16:24-31 ; 17: 1-12; 24: 

5 19 ﹔ 39:16-41 ﹔ 42:15-25 ﹔ 43:1-25 。

智慧篇的作者，也許受了希臘哲學的影

響，在 l I: 18 寫下﹒「因為你全能的手

既能從無定形的原質中，造出了世界，

也不難為他們遣來許多狗熊或猛

獅．．．．．．」這句話，如果與智其它的地

方，如8: 1-8 ; 9:3,9 ; l 3: 1-9比較參照，
便可看出，在表面上，這句反映了希臘

哲學的口氣，在事實上，卻暗示創 I :2 

的「混沌」’和創 l : 1-2:4 內所記載的天

主六日中所創造的♂切那端道理三最

後，很值得注意的是：在舊約時代，說

出創造道理的本體的，乃是瑪加伯七位

致命者的母親。她對她那行將致命的最

年輕的兒子說：「我兒，我懇求你仰視

天，俯視地，觀察天地問形形色色的萬

物！你該知道這一A切都是天主從無中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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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加下 7:28)

4. 新約內創造的教理

新約的作者，不但接受了舊約關於

創造的全部教理，而且加以提高與完

成。關於這明白，由原始教會的信仰，

可以看得出來，特別是在聖保祿的書信

及聖若望的默示錄內。

4. I 要教會接受了舊約關於創造的道

理：耶京的信徒祈禱說：「上主

啊！是你造了天地海洋，並其中

的切」（宗 4:24; 14: 15; 17: 

24 ）。天主從無中造成一切：「因

著信德，我們知道普世是藉天主

的話形成的，看得見的是由看不

見的化成的」（希 l l汀，默4: 11 ）。

換句話說，在造物主和受造物之

間，沒有任何東西做媒介：在創

世以前，什麼也沒有，祇有天

主，所有的萬物都是由天主的命

令，或由他的話而產生的，因為

天主使那不存在的存在（羅 4

I 7 ）。聖保祿對這種絕對自由
的、充滿智慧的、表示天主全能

和愛的創造行為，用了－句特別

強烈的詞句來講述：「．．．．．．因為

萬物都出於他，依賴他，而歸於

他．．．．．．」（羅 l 1:32-36 ），這句話

非常清楚肯定地說明，創造萬物

是天主的直接作為，其中絕無媒

介。參閱伯後 3:5 。

4.2 原始教會不但提高了，而且完成

了舊約對於創造所具有的概念。

新約比舊約更迫切地講論：受造

之物不但證明了天主的存在，並

更顯示了他那看不見的美德，即

他永遠的大能和天主性（羅 l :20 ; 

見智 12:24：，的： 8 ）。聖保祿不僅

如創 l : 31 ，聲明天主所造的一切

都是好的，並且還教訓信友以感

恩之心去享用受造之物，「因為

天主所造的樣樣都好，如以感恩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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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領受，沒有一樣是可擴棄

的﹔原來樣樣是藉天主的話和祈

禱祝聖了的」（弟前4:3-5 ）。聖宗

徒也看到受造之物很多次蠱惑人

心，叫人因而遠離天主﹔所以為
預防墮落，保祿要信友明瞭一切

受造之物，在天主面前都是明顯

的，人或好或歹的利用它們，在

天主面前，是毫無隱晦的，並且

世人都必須向他交代清楚，見希

4: 13 。信友能以勝過受造之物的

誘惑的最大力量，還是主耶穌的

愛：「．．．．．．其他任何受造之物，

都不能使我們與那在我們的主基

督耶穌之內的天主的愛隔絕」（羅

8:39) 
新約不僅提高了創造的道理，而且

也完成了創造的道理。這種「完成」

如果天主聖子沒有降生為人，連蒙受舊

約敢示的人也是絕對想不到的。新約的

確帶來了一種嶄新的思想，這種嶄新的

思想繫於兩點﹒（ 1 ）新約的作者，屢次

以降生為人的聖子為創造者，如天父一

樣﹔（ 2 ）新約明顯的講述天主是藉著基

督，為著基督，在基督內造成了一切。

對於降生的聖子也是造主的教義，請看

默 3: 14 ：「那做天主創造萬物根源

的．．．．．．」與哥 1: 15 ；希 1:2稱基督為「萬

有的承繼者」﹔若 l :3 明說：「萬物是藉

著他而造成的﹔凡受造的沒有一樣不是

由他而造成的」。此外，還有一些經

文，在舊約中直接指示天父，但在新約

中卻貼在聖子身上，如詠102:26,28﹔與

希 l : 10-12 ; 3:4 6：，參閱格前8:5-6 。自

然而然，按照聖教會的信德，萬物都是

永生的天主，即天主聖三所造成的。上

述的這些經文，都是在證實降生為人的

聖子耶穌基督具有天主性。可是另有其

他的經文領我們更深入創造的奧義，叫

我們稍微明暸天主創造最後的宗向（見

弗 1:9-10 ）﹔簡單地說，天主創造

切，非但藉著他的聖子，而是為著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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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要降生的聖子，即是為著基督，這即

是保祿的主要思想，見弗、哥、希三

書。（呆祿宗徒在哥 l :15-17 明說：「他

一一基督一一是不可見的天主的肖像，

是一切受造物的首生者。因為在天上和

在地上的一切，可見的與不可見的，或

是上座者，或是宰制者，或是率領者，

或是掌權者，都是在他內受造的：一切

都是藉著他，並且是為了他受造的。他

在萬有之先就有，萬有都賴他而存

在...... J 。

5. 受造之物對造物主所有的義務

聖經所講述的創造的道理，並不是

哲學或神學的思考，而是救恩史的一部

份敢示，也不是抽象的神學論斷，而是

一種宗教的指示，一種引導人歸向自己

的造主的教理。藉著天主的化工，人必

看到化工的主人（智 13:5 ）。人面對這

偉大的主程，不能不鷺歎創造者的偉

大，因而起感恩之心去稱讚天主﹔許多
聖詠即充滿了這類情感（ 19:1-7; 89:6-

15 ﹔ 104 等）。有時受造物顯示出天主

的威嚴（約38-41 ），使人不得不懷有自

謙自卑的心情（約 42: 1-6 ）。由此，人

發覺到受造物和造物主之間，具有一種

不可填滿的深淵，除非造物主親自下

降，誰又能填滿呢？人在造物主之前算

什麼？除非天主在他身上傾注自己的仁

慈，人那能生活而得救（德 18:8-14 ）。

人總不能逃避天主的鑑臨，這一真理，

一方面叫世人興起敬畏天主的心，另一

方面使人在一切困難危險中，全心依賴

天父（詠 139 等）。但是人，這個稍遜

於天使的受造之物，對造物主還充滿一

項更高尚的責任，即代替一切受造物稱

謝讚頌天主。由此，人類因代表萬物頌

揚上主的美善和義德（詠 145:6 ），他的

光榮（出 15: 21 ），他的工作，他的偉

大，他的美德（詠 96:3 ﹔ 1的 l ; 106:2: 
145:3··· ... ），而堪稱為萬物之靈。

6. 結論：新創造一新天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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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然美麗與光榮，這便是終結（默22:誰研究人性，便不能不注意到人性

的矛盾：人要行善，反而屢次行惡﹔人
要求生，卻不免一死：人要認識真理，

卻常被邪說所蒙蔽﹔人類遭受這種悲慘

的情況，賢哲們早已看到了。聖經上對

這難題不但記載了它的來源，並且也說

明了它的終結。來源，就是因了人類元
祖的罪惡（羅5: 12 ...... ），因這種罪

惡，人們在道德上不幸墮落了，且也叫

受造之物「被屈伏在虛妄之下」。救護

人類於墮落之中，祇有全能仁慈的天主

能為之。這項救護工作，除了其它的名

稱以外，在聖經上也叫做「新創造」，

或者「新天新地」。按依65: 17等所載：

「因為，看，我要創造新天新地，先前

的不再被記憶，不再被關心，人們都要

因我所造的而永遠喜悅快樂。因為，看

啊！我要造一座令人喜悅的耶路撒冷，

一個令人歡樂的百姓．．．．．．」。這些意義

深長的話，可以肯定說出：歷史的推動

者就是天主 在默感的聖經中沒有、

並且也不可能有斯多噶派等所主張的歷

史循環的定律 幾時先知用詩的言

詞，來描寫未來的幸福，將如怡圓的幸

福時，不過祇是一種比喻的說法，並不

等於說未來的全然將如原來的一樣。再

說，天主創造天地一一時間和空間一是

為賜給人類一個適合的處所，在那裡生

育繁殖，以光榮天主﹔人犯罪以後，天

主非但未消滅他，反而應許自己將來必

予以拯救，即謂他要創造「新天新

地」。若要細問「新天新地」的預言何

時履行？據聖經的教義，我們可以答

覆﹒當天主聖子降生為人而日後復活之

時，已開始履行了！其他的學者更仔細

地說：在聖神降臨那一天已開始了，主

耶穌再臨的那一天就算完全履行。見羅

8﹔格前的：20-28﹔默21:1-5﹔迦6: 15等。

總而言之：藉著聖子受造的萬物（若 i : 

3 ），因亞當的罪惡屈伏於虛妄之下，

但那為耶穌的降生與復活所聖化的受造

之物，當主耶穌再來時，都會獲得它的

17,20,21) 

見 1426 原罪、 712 言聖言、 2104 望神。

1816 割世記

Genesis 

為梅瑟、五書中第一部書名，除應參

閱梅瑟五書條外，亦應、參閱創前十一章

的問題、創造、六日工程、樂園、亞

當、原罪、洪水、巴貝耳塔、聖祖等

條。

1. 名稱
創世紀一名，譯自希臘七十賢士譯

本，猶太人習用每書的首字以名全書，

與我國詩經的篇名，如關雌之取自「關

關稚鳩」’葛罩之取自「葛之罩兮」相

同。七十賢士譯聖經時，始取每書內容

大意譯成今名，按希伯來聖經，本書原

名 Bereshith ’即太初之意，今依希臘

文譯為創世紀，因為本書所記載的，是

有關世界的創造，人類的由來，以及以

色列民族的起源。馬相伯先生譯為生民

紀，註釋為：「記天地之初，以引起生

民也」。

2 主題與內容

創世紀，顧名思義，是記述世界的

創造，尤其人類的由來和以色列民族的

起源。世界的創造，尤其人類的創造，

其目標是歸向於創造者一天主，以接受

他的歐示，並向他舉行敬禮。天主由萬

民中特選了一個家族，即亞巴郎與其後

裔，目的亦即是要這一家族保存與發展

最初的敢示與真宗教，藉以準備出谷紀

中所記的西乃山的隆重敢示，所以本書

中所記的史事，絕不是以科學的論點，

或近代史學家的方法來記述，而是本著

宗教的觀點，來說明天主參與人類歷史

行動的計劃’來記述人類救贖史的開

IG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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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在這救贖史中，依照天主的計畫n , 
以色列民族在萬民中佔著最主要的角

色，因此，作者也只著重於這個民族的

歷史。

本書的內容，很明顯地分為前後兩

編﹒前編（ I 11 章）是救贖史的前導，

說明天主是整個天地萬物的創造者，是

全人類歷史的領導者﹔並指示以色列民

族與其他民族的關f系。救贖史正式展開

的第一幕，為天主召選亞巴郎（ I 2 

章），救贖史的結束，即是默示錄所記

的主的再來（默 22:20 ）。作者在前編

中，先記述天地的創造（ I章），以展開

天主向外所行的愛的工程的序幕，為全

人類，尤其為以色列民族奠定了唯一神

論的基礎，為以民神權政體作了一項確

切的準備﹔繼而作者敘述．雖然原祖父

母叛了主命，惹下了滔天大禍（ 2, 3 

章），後繼的人也多半背棄了天主，如

兄弟自相殘殺（ 4章）如洪水和巳貝耳塔

時代的人（ 6 I l 章），但因為人是按天
主的肖像造成的，天主的慈愛絕不願將

全人類完全拋棄，所以在後編內（ 12 

50章），作者便記述天主怎樣主動地揀

選了一位信仰堅定，服從聽命的人亞

巴郎，怎樣向他起誓，立他為一個新民

族的始祖，即將來要成為天主選民的民

族始祖，許下因他和他的後裔，天下萬

民將要獲得祝福（ 22: 18 ），由他的後裔

中要生出一位「應得權杖，萬民都要歸

順他」（ 49:10 ），並使「救恩達於地極

的後裔」（依49:6﹔參閱創 3: 15 ）。天主

特選以色列民族，即是，要這一民族將

此「救恩的喜訊」傳到天涯地角。創世

紀即是記述這一救贖史的起端，直敘至

若瑟時代，以民逐漸形成一個民族為

止，為作天主以大能的手臂拯救以民出

離埃及的前奏，以預示將來天主所要完

成的更大的救贖。

3. 結構
由本書的內容看來，本書的結構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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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嚴密，在敘事上具有 種精密的計

劃，前編概論世界和人類的創造，直到

亞巴郎被召的歷史﹔後編則記述天主對

這特選的家族予以特殊的照顧與引導，

直到在埃及形成一個強大的民族。由本

書外表的形式看來，很容易見到十次

“Toledoth”一詞，按此字的意義，原有

「族譜」、「後育」、「來歷」、「小史」

等意義，見 2:4; 5: I ; 6:9 ; I 0: I ; l !: 

10 ; l I :27 ; 25: 12 ; 25:19; 36:1 ; 3 7: 
2 。在作者的心目中，可能是有意將本

書分為十個段落，每編包括五個－

3.1 「創造天地的來歷」中所記的（ 2: 

4 ），是最初人類的歷史，

3.2 「亞當後裔的族譜」中所記的（ 5: 
I ），是記述亞當的後裔，至諾厄

為止﹔

3.3 「諾厄的小史」中所記的（ 6:9) , 

是洪水滅世之事﹔

3.4 「諾厄的兒子的後裔」中所記的

「 10:1 」’是萬民的名單﹔

3.5 「閃的後裔」中所記的（ 10: 10) , 

是記述閃的後裔，至亞巴郎為

止﹔

3.6 「特辣黑的後裔」中所記的（ I I : 

27 ），是亞巴郎的史事﹔

3.7 「依市瑪耳的後裔」中所記的（ 25: 

12 ），是記述依市瑪耳的 12 個兒

子﹔
3.8 「依撒格的歷史」中所記的（ 25: 

19 ），是依撒格，尤其是厄撒烏

和雅各伯的歷史﹔

3.9 「厄撒鳥的後育」中所記的（ 36: 

I ），是記述厄東民族的起源與其
有關文獻﹔

3.10 「雅各伯的小史」中所記的（ 3 7: 

2 ），是記述雅各伯，尤其是若瑟

與猶大的歷史。作者如此編排，

一方面是要使敘事部分前後銜

接，另一方面，是要使本書的敘

述，愈限於以色列祖先的摘系子

孫，即天主所召選的子孫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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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I 後，諾厄的一切後裔，除閃
族外，便都置之不顧﹔ 25: 12後，

依市瑪耳的後裔亦予以排除﹔ 36:

l後，厄撤烏與其後裔亦都不予記

載，只記述雅各伯與其後裔的史

事，因為這一家族，將成為天主

的選民，以負起保存與發展天主

散示與其宗教的使命。

4. 作者
關於本書的作者問題，詳見梅瑟五

書作者。按猶太人的傳授，以及聖教會

歷代一脈相傳的主張，皆認為梅瑟、為本

書的作者，或按近代人的思想，更好稱

之為編者，因為本書所記，無論是前編

或後編，均為梅瑟之前許多世紀的史

事，這些史事或者早已有人寫過，或者

有些保存於家族的口傳之中，梅瑟只不

過採用了當時所能蒐集到的資料，依照

自己原有的目標與計劃’加以提練整編

而己。當然梅瑟不會將過去的歷史，完

全收入他的著作內，在梅瑟收入的記述

之外，民間必定尚存有不少的傳說，後

人為了珍存這些傳說或文獻，便取來編

入梅瑟的紀錄中，因此本書遂增添了不

少的篇幅，而有了重複或時間上有矛盾

1816 

於後編聖祖史的歷史性問題（ 12-50) ' 

實比前者較為容易證明，因為近百餘年

來，經過了考古學家不斷的努力與研

究，將近東的古代文化使之復生，使我

們清楚知道了近東凡與以色列子民有關

的民族，在公元前兩三千年的社會情

況、文化背景、風俗人情、法律制度等

等狀況。如果將這些鐵的事實與創的記

述作一細心的比較，便可看出二者完全

相合，無怪乎學者們都一致公認：聖經

的記述與古代巴比倫或埃及的文件所記

載的，無論是在風土人情，社會制度方

面，或在描述某時某地的文化程度方

面，是如此的吻合，實在會令人稱奇。

見 A. Mallon : Les Hebreux 凹 Egypte,

1967. 

6. 主要神學思想

全部聖經既是神學的根源與基礎，

那末，本書在神學上的價值自可不言而

喻。今就其直在學大者簡介如下：

6.1 宇宙間的一切萬物，連人類在
內，皆出於永這存在的唯一天主

的全能，一切皆是好的﹔

6.2 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造成的，所

以為萬物之靈﹔

的地方，並且其中亦可能有些後人的註 6.3 女人雖出於男人，但並非男人的
附屬，二人應相輔相成，藉以在釋竄入了經文，或古語改為新語，古地

名改為新地名等等現象，如12:6 ﹔ 13:7 ﹔

14:1 7 ; 36: 9-43 等處。雖然如此，梅瑟
仍不失為本書的作者或編者。

5. 歷史性

本書既是以宗教的觀點，來敘述人

類的起源與救贖史的開端，那末，絕不

能以近代的史學眼光或以科學的論點來

評斷本書，更何況關於宇宙的創造與人

生理、心理、道德上彼此滿全，

所以婚姻制度是出於天主，並應

是一夫一妻制﹔

6.4 自然界的災禍與道德界的罪惡進

入了世界，是由於原祖的叛命，

因此，破壞了一切的平衡與原始

的幸福，罪惡是由魔鬼引誘而來

的，因而出生了死亡。

類的起源，是屬於史前史的，無論是考 ~.~ 
人雖陷於罪惡，但天主主動地應

許了救援﹔最後戰勝罪惡的仍屬

於人類﹔
古學或歷史學以及人類科學所無法證實

的。關於本書的歷史性，應分兩點來討

論：本書的前編（ 1-11 ），因屬於史前

史或太古史，內中有特殊的問題應詳加

討論，為此，請參閱創前十一章條，至

6.6 人犯罪後遠離了天主，天主不能不
施以懲罰，以洪水滅世，但其目的

為叫人額走向歸向天主的路﹔

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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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天主在諾厄身上，尤其在被召的亞

巴郎和其後裔的身上所表現的特殊

照顱，是為準備默西亞的來臨。

1817 創世紀前十一章

First 11 Chapte「s of Genesis, 11 
Priora Capita Geneseos 

見 208 太古史。

1818 創世六日工程
Hexaemeron 

在太古史（創 1-11 ）的兩個創世紀

載中（創 I: 1-2:3 以及創 2:4-25 ），第一

個記載將天主創造的工程，分成六天去

描述。這「六天」’聖經學家稱它為

Hexaemeron 。我們譯為「創世六日」

（見「太古史」條）

在過去的聖經學者中，對這「六

日」的解釋，各有不同，大致可歸納為

三種：

(1) 歷史性的解釋：以「六日」解作二

十四小時一日的六日，或解作六

個階段，用以湊合古地質學各種

不同的地層﹔

(2) 文學性的解釋：認為這「六日」只

是作者用以傳達宗教思想的寫作

方式，或只是作者引述和淨化了

（由多神論改為一神論）的古代民

族的創世神話或民間創世故事，

與創世的「史實」無關：

(3) 文學兼歷史性的解釋：「六日」是

一種寫作方式，除了為傳達宗教

思想外，同時也記述創世的史

實。

對這「六日」的問題，宗座聖經委

員會論及創 1-3 時，雖然給予主張六日

是「二十四小時 日的六日」，或主張

1022 

是「六個階段」的自由（ EB n.343) 
但卻強調這記載的「史實性」（ EB

n.337 ），更指出：「這些章節記載的事

實，若是論及天主教信仰的基本道理

時，我們不可懷疑這些事實的歷史價

值。這些基本道理是﹒ (1 ）天主在時間

之始創造了萬物﹔（2）天主以特別的方

式創造了人﹔（3）第一個女人造自第一

個男人﹔（4）人類起源的至一性﹔（5）原
而且犯罪前享有原始幸福﹔（6）天主給原

祖立了誡命，為試探他們的服從，（ 7) 

原而且在隱身於蛇形的魔鬼唆使之下，犯

了天主的誠命，（8）原祖因犯罪失落了

原先的純潔狀態﹔（9）天主許下救主降

生」（ EB n.338) 

近代聖經學者，對「六日」多採用

文學兼歷史性的解釋：他們在教宗庇護

十二世的指示下（見「致舒阿爾樞機主

教函」、「人類通諭」、「聖神默感」），

發現和研究太古史獨特的文體類型。這

類型可稱為「宗教原始通俗記錄體」’

就是說，以當時（原始或太古時代）通

俗的想法、寫法和說法來表達天主敢示
的宗教基本道理，和與這些道理有關的

歷史事實。因此，「六日」只是一種寫

作的手法，並不一定指二十四小時一日

的六日，也不一定指六個階段。

至於「六日」的「六」字，近二十

多年有關希伯來人「象徵數字」的研

究，可能給予一個指示：按照希伯來人

的觀念，「七」是神聖的數字。事實

上，第一個創世記載（創 1: 1 ﹔ 2:3 ）就

好像著眼於這「七」字的神聖性，因為

作者以「6+1=7」的方式記述創世的

事蹟﹔在這記載中，又七次記載天主欣

賞自己的工程（ I 汀， 8, 10, 12，時，21 ，鈞。
31 節則是這七次的總結），也七次記載

「事就這樣成了」（ 1:6,9,11,15,20 ‘
24,30 ），尚且，「天主」的名字也用過

三十五次（三 7 × 5 ），天地穹蒼等名詞

又用過二十一次（＝ 7 × 3 ）。因此，這

段記載，除了願意傳達天主散示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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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道理，和與這道理有關的史實

外，好像還願意強調創造工程的「神聖

性」

可是，反過來說：既然「七」是個

神聖數字，那麼「六」就是一個「缺

數」，不但因為6 三 7仆，而且「六」還

是「三」（不全數字）的倍數，因為「三」

是「七」的半數（充軍期前，以民沒有

112 的數字，因此，七的半數不是 3去十

3告，而是3 十 4 ）。這一來，作者用「六

日」來描寫創造的工程，可能就有一個

很深入的意義，就是說：世物本身都是

美好的，完善的，因為天主曾七次「看

了認為好」（ 1:3,8,10,12，時，訓，25 ），而

第八次還「認為樣樣都很好」（ 1 ﹔ 31 ）。

無可否認，世物有它本仗的價值。可

是，作者卻故意給這些美好的世物套上

一個「缺數」一在「六」日創造成的

好像願意強調：世界的一切受造本身雖

是很好的，可是始終是未完善的，因為

是在「六日」造成的。要使它們成為十

全十美的，必須在六字上加一，就是加

上第七日一聖日，意思是說：世界的一

切，雖有它們本位的價值，可是，要使

我們在世上本↑宜的物質生活果真有完美

的價值，則非加上超性的宗教生活不

可。這可能就是「六日」的深入意義。

1819 勞狄刻雅

是夫黎基雅的商業重鎮，亦是當時

的醫學中心，是安提約古二世（公元前

261-246 ）為其愛妻勞狄刻在里苛

(Lye us ）河邊所建的城市，因此而得

名。色霎苛王朝被羅馬人戰敗後（公元

前 190 年），此城被劃歸於培爾加摩城

的國王。勞狄刻雅是當時十分富有的城

市（默 3: 17 ），出品以眼藥（默3: 18 ）及

布匹為著，其周圍盛產棉花，今日亦

1819 1821 

然。城中並有不少的銀行、商行及著名

的眼科醫生，在此有不少猶太人居住，

故此基督教之傳入並非是一件十分困難

的事，在此開教的人，大約是厄帕夫辣

（哥 4:12-13 ）。保祿雖曾兩次經過夫黎

基雅傳教，但似未曾在此城居留過（哥

4: 15) 
正因這是一座財富無量的城市，它

的居民大都十分驕矜自恃，比如公元後

61年的大地震將此城毀壞不堪，居民竟

拒收羅馬人的救濟。亦是當時著名的荒

淫城市，故此它在默書上的七個教會

中，是受責備恥笑最厲害的一個（默 3:

14 20) 
但是這座昔日富麗堂皇的城市自 13

世紀始，已漸漸被人放棄，至今已蕩然
無存，祇是一片焦土，就連生長的樹木

也很少見，祇留下一片淒涼的廢墟，令

人憑吊而已。猶可見者是：一個體育

場，健身場，兩座劇場及堡壘的遺跡。

在它的附近有哥羅森及耶辣頗里古城的

廢址，現在距勞狄刻雅最近的村莊是六

公里半之遙的德尼次里（ Denizli) 

1820 喀勞狄

Claudius 
見 628 克勞狄。

1821 喜年

Jubilee year, Annus /ubilaei 

以民古法律上，除了普通的年份

外，又有喜年的制度。喜年是在每次滿

了七個星期年（每七年為一星期年）之
後的一年為喜年，亦即每半個世紀過一

次喜年，慶祝為期一年。在這一年一切

被沒收的地產應重歸原主。肋 2 5: I 0 
謂：「祝聖第五十年，向全國居民宣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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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為你們是一喜年，人各歸其祖

業，人各返其家庭」

1822 喜年紀
Book of Jubilees, 
Uber lubilaeorum 

見 1748 梅瑟默示錄。

1823 喪禮﹝埋葬！
Memo「ial Service, Exequiae 
[Burial, Sepultura] 

痛苦哀悼親人的死亡，是世間一切

民族都有的習俗，這種習俗，因時、地

而異。以民喪事的舉辦，猶如其他各東

方以農業為主的民族，以號挑大哭為

主﹔初期的以民對來生的觀念尚很模

糊，視死亡為大災大難，家庭之大不

幸，是以表示哀慟的樣式亦特別繁多，

今試述如下．
當親人或朋友斷氣之時，或者在聽

到其死亡的凶訊之時，馬上的反應是撕

裂衣服（撒下 l :2 ; 3:31 ; l 5:32 ），除

掉內衣（撒下 3:31 ），身著粗麻衣，或

者其他喪服（則26: 16﹔撒下 14:2 ），赤

足而行（撒下 15:30 ），除去頭巾，以布

遮臉，頭上撒灰（撒下 1 :2 ），削髮（耶

16:6 ）或者披頭散髮（肋 10:6 ），輾轉

於灰塵（耶 6:26 ），取消一切的修飾，

不用香水香料，不洗澡沐浴（撒下 l 4: 

2 ）﹔其次更有自傷己身者（耶 16:6; 31: 

19 ﹔ 41:5 ﹔ 47:6 ﹔ 48:37﹔依22:10﹔則7
18 ），守齋（撒上 31: 13﹔撒下 1: 12) , 

及焚燒香料等（編下 16:14; 21:19) 

停放屍首的家庭，被視為不潔之

地，故不能煮食，食品由鄰人或親戚送

來 c 因在聖地不懂「木乃伊」的泡製技

術’天氣又熱，故屍體容易腐爛，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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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章

平常當天就要掩埋。居喪之期長短不

定，聖經上提到百姓為梅瑟居喪三十

天，其間守齋（申 34:8 ）﹔為撒烏耳及

約納堂則為七天（撒上 31: 13) 
其次並有痛悼死者的哀歌及稅聯，

以即成的格式作成，來追悼死者，歌頌

他的功德及表彰仍留人間親人的傷痛：

「撒烏耳與約納堂相親相愛，生相竅，

死不離，神速過鷹，勇猛過1師，．．．．．．英

雄怎會在戰鬥中陣亡！哎，約納堂！對

你的死我極度哀痛！我的兄弟約納堂，

我為你萬分悲傷」（撒下 l :23-26 ）。又

如．「我兒阿貝沙隆！我兒阿貝沙隆！

巴不得我替你死了！我兒阿貝沙陸！我

見」（撒下 19: 1 ）。在這種機會上普通也

請一些以號喪為業的婦女來，哭聲真是

震天動地（亦見列上 13:30﹔列下 6:30 ﹔

亞5: 16 ; 8: 10﹔耶2:37 ﹔ 6:25 ﹔ 9:16-19 ﹔

16:6﹔則 24:17-23 ﹔ 27:30﹔加上 9:21 ﹔

加下 10:25 等）
在新約時代，這種習俗照行不哀，

耶穌並沒有將之斥為不當﹔相反，他曾

痛哭其友拉恆祿的死亡 OJ馬 9: 15) 

1824 喪期

Mourning, Luctus 

世界任何民族面對親人或朋友的死

亡，都不免要悲傷痛哭，但這種自然感

情的流露，在東方各民族間，尤其在以

農業為主的民族中，似乎更為表面化及

戲劇化。以民當然不能例外，這由聖經

的記載我們可以清楚知道，其間有不少

的習俗十分相似中國民間仍留傳著的戴

孝儀式。讀者自能會意得到，而加以比

較。

當死亡的凶信傳來之後，親人或朋

友的立即反應，是將自己的衣服撕破，

而將粗糙的麻衣 一件長衫 穿在

沒有內衣的身體上，然後脫去鞋，赤足



＋二毒

而行。將頭巾取下，剃去頭髮’頭上撒

灰，以面帕蒙臉，坐在地上。總之，一

切修飾及打扮自己的工作完全省略，不
沐浴，更不傅油，停放屍體的家中也不

煮飯，而由鄰人或朋友送來。守齋七

天，若是名人死亡則更有守齋一月之

例。著名的友弟德寡婦，除慶節外，且

終年守齋﹔其次更有哀歌的頌唱（見

「哀悼者」條），這些哀歌大都是些即成

的格式，主旨在於歌頌亡者的功德及表

達親人的悲痛（創 37:34 ﹔ 50: 10﹔蘇 7:

6﹔撒上 31: 13 ；列上的：30﹔列下 6：沛，

亞5: 16 ; 8: 10﹔耶2.”， 6:26; 9:16-19 ; 

則 24: 17-23 ﹔ 27:30﹔加上 9:21 等）
當悲痛至極點時，亦有以刀剪刺面

或胸部的行動，但這種由外邦傳入的近

乎野蠻的行動，為梅瑟法律所禁止（見

依 22:1 O﹔耶 16:6 ﹔ 41:5; 48:37 ：，則 7

18﹔亞 8: 10﹔肋 19:27-28﹔申 14: I ﹔德

30: 18 等）

埃及和客納罕人有以飯食及水與死
人同葬的風俗，是否以民也照樣作過，

我們不能確知，但在希臘文化的末期，

猶太人已漸漸開始為亡人舉行祈禱及獻
祭，卻是事實（加下 12:38-46)

新約時代，猶太人對喪事的舉行及

哭喪的習俗大致如舊，耶穌未曾責斥過

對親人死亡的慟哭，相反，他自己亦曾

為了他朋友拉匣祿的死亡而痛哭（若l I: 

35 等），且為了寡婦哀吊獨子的死亡而

慈心大動，復活了她的獨生子（見路 7:

11 17) 。

見 l 137 哀悼者。

1825 喪服

Sackcloth, Saccus 
見 1779 袋，苦衣。

1825 - 1826 

1826 堡壘﹝塔！

Cast峙， Arx ﹝Tower, Turris] 

堡壘之修建，在整個舊約的歷史

中，其目的是用來保護某一地區的人

民，以抵禦敵人的攻襲。通常是建在→

小山頭上，圍之以牆，形成或大或小的

城市。它不祇是為保護城內的人，而且

也是當戰爭臨頭時，全區的數個莊村的

人民都可逃來避難。堡壘之主要條件，

是內部一定要有一個常流不息的水泉，

以防因長期的圍困，而居民缺少食水。

或者在地下建一隧道，通向城外的水

泉，以達到引水入城的目的，如著名的

耶京（撒下 5:8 ）及默墓多（Meggido) 
的地下水道。平常在堡壘的外牆內仍建

有內牆一道，以作徹底的抵抗。古時的

堡壘佔地並不大，大約是五至十英敵的

面積，開戰時堡壘內難民擁擠的情形可

想而知。最初的攻城方法，是直接的衝

鋒及破壞牆壁。公元前第九、八世紀

時，亞述帝國首造衝城車，專攻堅險

處，是以所向無敵。有關聖地堡壘的年

代很難斷定，因為大都是經過短期的存

在，而毀於戰爭，後人再利用舊址重新

建築。按考古家的意見，最古的圍牆是

孤立在山頭的岩石上，其上而建的高牆

聳立，後來則在城牆外堆以士製的斜

坡，以便減少敵人衝鋒的速度，增加

敵人破壞牆壁的困難。再後來在城牆

外，更加上一道城壞，以及在城牆的

頂端，每隔相當距離建一個堡或平

台，使更多的軍人參加防守的工作。

如此，敵人的攻擊更形困難了。還有

的堡壘牆壁呈凸凹型，則更易防難

攻。有的圍牆其厚度竟達八、九公

尺，這種城牆是由兩道石牆包住外

邊，中間填以沙石而建成，它的高度

不等，大約在三至四公尺，城門則建

於圍牆的凸凹處，以便當敵人攻門

時，能縮小敵人的範圍，集中箭力有

效地禦敵及殺敵，且有通入內城的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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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三道，門愈向裡愈窄，以便容易關

閉及把守。

整個中東最古老的堡壘，要算是耶

里哥堡壘，由著名考古學家肯尼翁女士

( R. Kenyon ），以七年的時光挖掘研究

( 1951-1958 ）。它的最早建設竟在公元

前五千多年，其設計的精心，建築的堅

固，地勢的優良等，算一切被發現的堡

壘之最。但如此堅固的城池，仍未能在

天主的百姓的攻擊之下吃立不動，卻被

以民以七天的衝擊將它攻下（蘇 6:6-
20 ）。以民甫進許地，見當地客納罕人

文化之高尚，建築之華麗堅固，驚得目

瞪口呆，（戶口：28 ）。在佔領許地之

後，雖然也學習當地人的城市建築，但

都是些十分簡陋劣質的工程，毫不足

道。這也不能責怪他們，因為他們原是

半遊牧民族，佔領許地後才開始定居的

生活，向文化方面發展。還有在他們定

居之後，十二支派彼此不但不相合作，

反而各自據地為生，各自為政，甚至四

分五裂，根本談不到自衛之道，是以禦

敵之能力非常薄弱，甚至在達味統一全

國後，也未能充分建築防禦的工事堡

壘。以民從事於堡壘的建設，始自撒羅

滿時代，是他開始了徵用勞工的先例

（列上 9:21; 12:4,10 等）。他的最著名

的兩個堡壘，是邊界的兩個軍事重鎮：

默基多和革則爾。

公元前十九世紀，古中東發明了修

築堡壘的新技術，值得在此一提。這種

新技術在於圍牆的建設上，即在那厚牆

的中間，以橫牆隔出許多空室、暗室或

暗格（ Casemated wall ），使敵人的攻擊

行動在破壞了外牆之後，仍被困於暗室

及暗格中，故容易將之消滅。後來在希

臘及羅馬帝國時代，聖地堡壘建設的技

術則完全由上述兩國所輸入。大黑落德

及他的繼位人在聖地建了不少的這種堡

壘，著名者有亞歷山大里雍、耶里哥、

瑪擻達、瑪革洛及黑落狄雍等地的堡

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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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7 報復﹝報復律、血仇﹞
Vengeance，的·ndicta ﹝Law of 
Retaliation, Lex 高lionis; Enmity 
of Blood, lnimicitia Sanguinis] 

報仇，特別是指報血仇。舊約裡報

仇的思想，無疑是受了古代中東民族的

影響。按古巴比倫的法律，凡殺害了一

自由公民，或一公民的妻子兒女，則應

按「報復律」對殺人犯施以同樣的刑
罰，即將殺人犯處以死刑（見哈慕辣彼

碑文l 16,210,230 ）。如果犯罪是得罪君

王或褻潰神明，不但處死犯人，而且殃

及全家，應將犯人全家處以死刑。同樣

在舊約裡，也是血債血還﹔而且也有所

謂的「報復律」 （ Lex talionis ） 。雖然隨

著時代而有所變吏，但直到建立王朝以

來，以民仍一直以「報復律」的思想復

仇。

按舊約的思想，血債血還，是因為

血是人生命所繫，而生命則來白天主

（創 9:6 ），是以無故流人血者，即侵奪

賦與人生命者天主的權利，是以無辜被

殺者的血，必向天主喊冤，直到血債血

還。如果被殺者沒有親人為他復仇，天

主自己要為他復仇（創 4:10：，加下 8:3 ﹔

撒下21: I: ，申32 :43 ）。但為了那些誤殺
者，天主曾訓令梅瑟設置避難城，使誤

殺者不致為復仇者殺害（戶 35:9 ：，出 21:

13﹔申 4:41-42 ﹔ 19:2 3 ）﹔並且為執行

報復律，也不得私下任意而為，須先經

法官根據法律審斷，然後予以實施（申

17:8 9 ）。不過，事實上，以民中仍不

乏未經法官審訊而私自報仇者，如約阿

布之殺害阿貝乃爾，阿貝沙隆之殺害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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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農等是（撒下 3:26-27; 13:28 ）。此

外，雖在舊約時代，已有恩待仇人的訓

令（見肋 19: 18﹔藏 25:21 22 ），這是古

代中東其他民族所無的。但對於崇拜邪

神，獲罪上主，按舊約的思想和古巴比

倫的法律，稍有不同。按巴比倫人的法

律，如前面業已提及，是禍延全家，而

按梅瑟法律則是殃及子孫、直到三代四代

（見出 20:5 6 ﹔ 34:6-7﹔申 5:9 ）。又按

舊約復仇的最後理由，已如前述，是由

於人侵奪了掌管生命者天主的權利，是

以舊約裡，義人多將復仇寄望於天主手

中﹔又基於以民的仇人也即天主的仇

人，是以在聖詠集裡有所謂詛咒聖詠，

即呼求天主對仇人施以報復，懲罰仇

人，將仇人徹底消滅（見詠35 ﹔ 59 ﹔ 109

等）

及至到了新約時代，耶穌對復仇的

觀念，來了個徹底大改革。耶穌以寬大

仁愛為懷，不但將「報復律」完全推翻

（瑪5:38-42 ），而且教訓門徒要愛仇（瑪

5:43-48 ）。所以信徒不但不宜以惡報

惡，「反應以善勝惡」（見羅 12:21 ）。

「你們一向聽說過，「以眼還眼，以牙

還牙』’我卻對你們說：不要抵抗惡

人，而且，若有人掌擊你的右頰，你把

另一面也轉給他」，「你們一向聽說

過，『你應愛你的近人，恨你的仇

人』’我卻對你們說．你們當愛你們的

仇人，當為迫害你的人祈禱」（瑪 5:

兒，43 ）。是以當撒瑪黎雅人不接納耶穌

和他的門徒時，雅各伯和若望願耶穌白

天降火將他們焚毀時，耶穌不但沒有允

他們的所求，反將他們加以責斥（路 9:

53-55 ）。及至耶穌身懸十字架上時，

耶穌不但沒有詛咒他的仇人，反而為他

們祈禱：「父啊！寬赦他們吧，因為他

們不知道他們做的是什麼」（路 23

34 ）。是以在新約裡更找不到禍延子孫

的處罰。按新約的思想，對待仇人，唯

一妥善的方法，即委諸天主的手。天主

並非不照顧義人，他聽到了他們喊冤的

1828 

聲音，只叫他們靜候片時（默 6: 1 0-

11 ），待天主預定的時刻到了，主耶穌

（人子）將要帶著大威能和光榮乘雲降

來，施行審判（~馬24:30 ﹔ 25:3 卜的﹔默

20:11-12 ），代義人伸冤，如耶穌所
說：「連你們的 根頭髮也不會失落」

（路 21: 18 ）。他將主主義人拭去他們的眼

淚（默 7: 1 7; 21:4) 

1828 報復律

Law of Retaliation, Lex 雨如inis 

亦稱為同態復仇法﹒「若有損害，

就應以命償命，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以子還手，以腳還腳，以烙還烙’以傷

還傷，以疤還疤」（出21 ：刃，25：，參閱肋
24: 19-22 ：，申 19:21 ）。報復律即是侵害

人者應受受害人的同樣損害。這種報復

律是一種很古老且普通的法律，適合於

原始的或不甚開化的社會。哈慕辣彼法

典第 116 、 196 、 198 、 200 、 201 、

210 、 229 、 230 、 263 條全是按此法構

成的。索隆（ Solon ）亦有同樣的法律。

羅馬刻於十二銅版的法律中 （ Lex XII 

Tabularum ） ，亦有類似的報復律。

據民族學家的考察與研究，現今仍

有不少半開化的民族尚有此法，此法的

優點是：（ l ）使刑罰簡易﹔（ 2 ）對受

害人迅速得到相當的賠償﹔（ 3 ）阻止受

害人額外的要求。雖然如此，但也有其

劣點：（ 1 ）這種刑罰不常是公道的﹔

(2 ）很容易引起惱恨與反亂﹔因此，一

個民族開化之後，此種法律即應漸漸廢

止。

耶穌以寬大仁愛為懷，不但將此報

復律完全推翻（瑪5:38-42 ），而且教訓

門徒要愛仇 (f,馬 5 :43-48 ）。所以信徒不

但不宜以惡報惡，「反應以善勝惡」（見

羅 12:21)

見 1827 報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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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9 報應﹝賞罰﹞
Retribution, Retributio 

天主是賞善罰惡的天主，這個觀念

在聖經上是屢見不鮮的，但是這種觀念

卻並不意味著善人在天主面前有權利索

取賞報，因為天主不是與人處於同等的

地位，更不是善人的欠債者（路 17: IO ; 

18:9-14 ）﹔天主之所以懲罰惡人是由於

他的公義，他賞報善人卻完全出於他的

仁慈及愛情，他是萬物的掌管者，他的

決斷是不可測量的（依 46:8-13﹔羅 l 1: 

33-34) 

1. 舊約中的報應
凡是遵守天主誡命的人，將受賞報

（出20:5﹔申 5: 10 ），違反命令的人卻要

受懲罰（出 34:7﹔戶 14: 18 ），這是舊約

關於報應的中心思想，為了更易明瞭起

見，我們按照聖經的指示，將它分成個

人的報應及團體的報應來講：

1.1 個人的報應

亞當、厄娃（創3:16-19 ）、加音（創

4:11-12 ）、阿彼默肋客（民 9:56 ）、約

阿士（編下24:24 ）等，因罪而受罰，以

及多俾亞的受賞（多 14: 1-4 ），都在證

明天主是向每一個人來追究責任的，智

慧書上的許多勸論也清楚地指明了這一

點（詠 l ; 32:10; 62:12; 94﹔接 24: 12; 

德 16: 1-23﹔訓 3: 17 ; l 1 :9 ; 12: 14﹔智

1:7-11 ﹔耶 32: 19) 
但是在舊約中，善人所等待的賞

報，大都是現世的報酬，物質的賜予，

諸如財富及榮耀（歲3: 16 ; 8:18-19 ; 10: 

22 ﹔ 13 ：泣， 22:4；詠 l 12:3,10 ），財富

及豐收（海 3: 10 ﹔ 13:25 ），子女眾多及
家庭幸福（詠 128 篇），佔有土地（詠

37:18 ），家族的盛衍（詠 37: 18 ），產

業的保存（葳 4:22 ），身體的健康（主義

4:22 ），特別是生命的長壽（儀 3:2 ﹔ 4:

10 :‘ 9: 11 ; l 0:27 ﹔ 16:31 ﹔約 5:26﹔詠

34: 13; 91: 16 ：可德 l : 12,20 ﹔ 3:6 ）。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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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卻要全家喪亡（詠 37: 19-22,34,38 ; 
112:10 ），其本人將受疾病痛苦的折

磨，而短命早死（創刊：26﹔戶口： 10 ﹔

編下26: 16-20; 21: 15 18﹔撒上4:18；撒

下6:6-7﹔詠 1:4 6 ﹔ 55:24﹔約的：32 ﹔ 22:

16 ﹔ 15:20﹔海 10:27; 22:23 ）。除上述

的物質賞報之外，聖經上也提到精神的

福樂，諸如友誼、愛情、愉快的心情以

及天主特別的保護和照顧等（主義 3

23,26,33,34; 10:29 ; 11: 8; 12:2,22 ; 15: 

8,29 ; 16: 1 7﹔訝＜ 84:12,13 ﹔ 91: 14 16 ; 
146:8 等）

1.2 圖體的報應

希伯來民族是一個團體觀念很強的

民族，因此有時個人的過犯殃及全體百

姓（見戶 16:20 22：，撒下 24:16:17﹔蘇
7 ），這種個人犯罪全體受罰的觀念是

與盟約有密切關係的，天主是至聖的，

因此，全體百姓因著盟約也是天主的聖

民，於是聖民中的一人犯罪，乃將罪惡

歸咎於全民族，父親犯罪，殃及子孫，

甚至至第三代第四代（出 34:7﹔戶 14:

1 8 ) ：厄里的全家被棄（撒上 3: I 1 

14 ），達味的罪過連累家族（撒下 12: 10-

14 ）及無辜的百姓（撒下 24: 15 ），雅洛

貝罕及巳厄沙的家族所受的禍患（列上

14: 10,1 l ﹔ 16:3 ），就是這種例子。但事

實上，上述的說法，主要是在強調罪過

的重大惡極，子女家族所受的遺禍，主

要是在於懲罰的自然結果，比如財產的

喪失。這種觀念在充軍時代已使以民感

到不稱心，而有這種諺語流傳於民間

說：「祖先吃了酸葡萄，子孫的牙齒也

要酸軟」（耶 31 :29﹔則 18: 1-4 ）。當時

的先知為矯正民間的這一說法，而謂正

義的天主，將追究每人的過犯，而加以

個別的懲罰（耶 31 :30﹔則 18)

關於靈魂的不死不滅，以及來世的

賞報，智慧篇講論得相當清楚，一來因

為智慧篇是舊約最後的著作，二來似乎

也受了希臘宗教思想的影響。智 3: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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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義人的靈魂在天主手裡’痛苦不

能傷害他們。在愚人看來他們算是死

了，認為他們去世是受了懲罰，離我們

而去，彷彿是歸於浪滅﹔其實，他們是

處於安寧中，雖然在人看來，他們是受
了苦，其實，卻充滿著永生的希望。他

們雖受了些許的痛苦，卻要蒙受絕大的

恩惠，因為天主試驗了他們，發覺他們

配作自己的人。他試煉了他們，好像爐

中的黃金，悅納了他們，有如悅納全矯

祭。他們蒙眷顧時，必要閃爍發光，有

如禾稽問往來飛馳的火花」。基於這種

新的思想，也就無怪乎智慧篇的作者，

對於義人的早死，發出了新的解釋，它
不再是天主的懲罰而是上主的恩惠，免

得義人在世上受邪惡的沾污（智 4: 13-

15 ）﹔在來世義人不祇要繼續生存，且

要分享天國及天主的權威，來「審判萬

國」（智 3 :8-9 ）﹔惡人在來世卻要受相

稱的懲罰（智 3: 10-11) 

2. 在新約中

新約對於報應存在的事實不但沒有
否認，且更明確具體地將舊約上的報應

觀念加以深度化，而形成大幅度的進

展。首先新約上多次清楚地指明了報應
的存在，比如「塔冷通」的比喻 O！馬 25:

14-30﹔路 19:11-27) ，僱工的比喻（瑪

20: 1-16 ），僕人等待主人的比喻（瑪24:

46-51 等）。每人將要按照自己的功績

獲得報賞 (f,馬 16:27﹔羅 2:6﹔格後 5: 10 ; 

默 20: 12﹔見格前 i :8：格後 l 1: 15 ：，弟
後 2: 14 ），就連隱密的功績，也將獲得

天主的報答（~馬 6:4,6，時，羅 2: 16 ）。

在新約上幾時提到報應，大都是指

人死後的報應，即耶穌再度來臨時的報

應（見瑪6:4,6,18 ﹔ 16:27 ﹔ 20:1-16 ﹔ 24:
46-51 等﹔參見格後 5: 10﹔得後 1 :7 ,8· 

雅 5:9﹔伯前4: 13 ：、 5:4﹔默 22: 12 等），
復活時的報應（路 14:4﹔若 5：詔”29) ' 

末日的報應（若 12:47-50﹔伯前 l :4 ）。

但是基於千百年來的傳統，在耶穌時

代，仍有人確信報應是現世的，人之所

以現世享福與否，完全基於人是否是一

位忠誠守法的善人（見路 16:4-15 ：，若 9:

2 ）。耶穌對這種信念雖然加以改正（見

路 16: 19-31 ﹔若9:3 ），但他並沒有完全

否認現世的賞報（見瑪 I 0:30-31 等﹔參

見格前 l 1 :30) 

賞善罰惡的權柄，普通是操在耶穌

基督的手中，但有時也歸於聖父（瑪 6:

4,6, 18 ）或天主（羅 2:6 ），報應的大小

則基於對耶穌信德的強弱（見若 12 :4 7-

50﹔得後 l :7 8﹔伯前 l : 5 ），或基於自
己的善工（見瑪 25:31-46﹔若 5:29﹔羅

2:7 11) 

表示善報及惡報的方式，在對觀福

音及若，保祿的書信上略有出入，顯明

後者對於報應的道理有了顯著的進展。

在對觀福音上，善人的報應在於「進去

共赴婚宴」（瑪 25: 10 ），「進入上主的

福樂」（瑪25:21-23 ），「管理主人的財

產」（瑪 24:47﹔路 12:44 ﹔ l 9: 17 ,19) ' 

「在天主的國裡坐席」（路 13:29﹔見瑪8:
l l ），「承受國度」（瑪 25 :34 ），「進

入天主的國」（谷 9:47 ）﹔更謂善人「在

天上的賞報是豐厚的」（瑪5: 12 ），他們

在天上積蓄了自己的財產（瑪6:20 ﹔ 19:

21 ﹔路 12:33 ），天上的賞報被稱為生命

或永遠的生命（~億 7: 14 ; 18:8 ; 19: 16-

29﹔谷 9:43-45 ﹔ 10: 17﹔路 l 0:25 ; 18: 
悶，30 ）。這一切表示善報的說法，雖也

屢見於若及保祿書信上，但它們更強調

這種賞報在現世為教友們業已開始，它

將繼續延展，直至末世，而獲得圓滿及

永遠的賞報。善人在末世的賞報將是榮

耀、光輝及不再死亡（羅2:6 ），是平安

（羅 2: 10 ），是歡欣喜樂（﹛白前 4: 13) ' 

是進入上主永遠的王圓（伯後 l : 11 ) ' 

是純潔、不朽不壞的產業（伯前 l :4) ' 

是永遠的居所（格後5: 1 ），與基督同坐

（弗 2:6﹔默 3:21 ），或立於羔羊的寶座
之前（默 7:9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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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惡人的報應則與前者迴然不

同，它是被拒於婚宴大廳之外（瑪 25:

12 ），天國之外（路 13 :28 ），被拋於外

面的黑暗中（瑪8:12 ﹔ 22: 12; 25:30) ' 

受拷打之苦（路 12:47 ），被拋在火窯裡

（瑪 13:42,50 ）或永火之中（ ll馬 18:9 ﹔ 23:

刃，谷 9:43 ，肘，47 ），它的火不會熄滅
（谷9:43 ），是給魔鬼和他們的使者所準

備的烈火（瑪25:41 ）。若望及保祿稱惡

人的報應為「死亡」或「永死」（若 5:24;

8:51 ﹔羅 1:32; 6:21-23﹔默 2: l l ; 20: 
6, 14 ; 21 :8 ），這個死亡，猶如善人的

生命，已自現世開始，繼續至末世，而

至永遠。惡報亦被稱為「喪亡」（瑪7 日，
斐 1 :28 ; 3: 19﹔弟前 6:9 ：，希 10:39﹔伯
後 2: 1,3 ﹔ 3:7,16 ）、「 j威亡」（得前 5汀，

弟前 6:9﹔弟後 l :9 ）或「敗壞」（迦 6:8 ﹔

弟前6:9 ）。惡人將不得繼承天圓的產業

（格前 6:9 ）。

見的l 天國、 471 地獄、 659希望，望德、

419 末日審判、 425 正義。

1830 莫祭

Libation, Libatio 

是古代祭禮的一種方式，普通是以

酒、油、水或血，使之傾流而完成祭

禮，這尤其在客納罕人的祭儀中佔著首

要的地位，但其以民僅有次耍的價值，

蓋它很少獨自成禮，常與其他的祭禮連

合而一併舉行，比如在「全熔祭」中，

司祭應將牲血灑在會幕門前祭壇的四周

（肋 1 :5 ），或將酒灑在祭壇腳下（出 29:

38-44﹔肋 23: l k 戶 5: l k 亦見德 50:

15-17 ）。在「和平祭」中亦然（肋 3:
2,8,13 ），但在「贖罪祭」中，司祭應以

牲血灑會幕的帳慢七次，或塗抹祭壇的

四角，而將剩下的血倒在祭壇腳旁（見

肪 4) ＇在「每日祭」和「春季薦新節」

的祭靶上，則應以酒作為莫祭的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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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出 29:40﹔肋 23: 13 ﹔戶 15: 1-12 ）。

達味口渴難耐時，將所得來的少許

的水莫在上主前，雖非正式的莫祭，但

一定也多少含有宗教的意義（撒下 23:

16﹔編上 l 1: 18 ) 

聖保祿曾提到「莫我的血」（斐 2:

17 ）及「我已被莫祭」（弟後 4:6 ），無
疑的，宗徒的意思是，他生命的終結

為主的流血致命一將如獻於上主的完善

的祭品（見羅 l :9 ; 15:6) 

見 1757 祭記。

1831 寓言

Fable, Fabula 

是以動植物為題材，而事實上不可

能的一種比喻式的文體。聖經上只有兩

個這類的寓言：其一是約堂所講的寓言

（民 9:7 15 ）及此寓言的解釋（民 9: 16 

20 ），其二是以色列王耶昂阿士所講的

以荊棘及香柏為題材的寓言（列下 14:9;

編下25: 18 ），兩者的目的都在於譏嘲小

人的強橫傲慢。聖保祿亦曾以這種文體

來描寫人肢體彼此之間的鬥爭（格前 12:

12-21 ）。

見 269 比喻。

1832 寓意說

Allegorical lnte 「pretation,

/nterpretatio Al/egorica 

是聖經釋意的一種。寓意一詞之來

源出自希臘文，意思是「我所說者與我

的意思不同」，或者「我所說者與我所

想者不同」’十分相似中國俗語所說的

「指桑罵愧」的說法。這種說法利用在

聖經的解釋上，就是利用某一字意的象

徵性，來發掘字的本意之外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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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聖經的文體結構法

寓意說法是一種聖經的文體結構

法﹒尤其見於詩體經文中。實際上它不

外是一種象徵文體的延續，是世界上任

何文學中都可以見到的說法，故聖經亦

不例外，比如以一棵葡萄樹之生長來描

述以民百姓的繁衍及土地的拓展（詠80:

9-19 ）﹔又如在依5: 1-7的葡萄園寓言詩

中，以好葡萄樹結了野葡萄的說法，來

形容以民之不忠及忘恩負義的作為。同

樣在新約中，亦有這種文體，如保論以

好橄欖枝與野橄欖枝的說法，來表示猶

太人與由外教人而回頭入教者之別（羅

11:17 24 ）其次這種寓意說法在歌、

達、默等書中，亦屢見不鮮，猶如其他

任何文學作品。幾時在聖經上，寓意說

同字的本意並行而進時，我們稱之謂混

合的寓意說法，如若 15: 1-6 。如果是純

粹的寓意說法，普通都有一種訓導的意

義在，但不可以數學上的準確性來對

比，故此很易發現一些細小的節目與事

實不相符合。

2 聖經的解釋法
寓意說法是聖經的解釋法，幾時我

們發現聖經上除了它表面的、直覺的、

易見的字意之外，內骨中蘊有更高深、

更奧秘、更難懂的真理事實存在時，而

加以對它說明解釋，提取其中的教訓，

這便是寓意的聖經解釋法。聖經上最初

採用這種解經法的是聖保祿。他論及亞

巴郎的兩個兒子，依撒格及依市瑪耳，

並他們的母親撒辣及哈加爾時說，她們

二人是舊約和新約的代表，並說：「這

都含有寓意」（迦4:24 ）。其次運用這種

解經法最早及最廣泛的要算猶太人准羅

（公元前 30年至公元後 50年），他在埃

及的亞歷山大里亞城創立了寓意解經的

學派。這一學派得力於奧利振（ Origen) 
的倡導及影響，成了當時最負盛名的解

每學誼丘，達到了它的黃金時代﹔他們力

圖借用當時外教人解釋文學的方法來解

釋聖經，比如很多人用寓意法來解釋希

臘大詩人荷馬（ Homerus ）及味吉爾

(Virgili us ）的古典作品，發掘其中寓言

神話的真實高深意義。比如當j佐羅以這

種方法來解釋創2:25-3:7 時說：亞當代

表人之理智，厄娃代表人之情感，而貪

慾是誘惑之蛇。原本和諧相處，但貪慾

之蛇進入，以誘惑刺激情感，情感則使

理智墮落。這是狹義的寓意解經法。

從另一方面看來，亦有廣義的聖經

寓意，比如諸凡含有有關教義、神學、

默西亞、預言的聖經部分，不論它是本

意的、借意的、比喻的、寓言的、象徵

的或預像的文體，都廣汎地被稱為寓意

的聖經意義。這格外是中古世紀的解經

家所喜歡利用的解經方法。其次更有人

連奧義的（ Mystical ）、神修的（ Spiritual)

或適應的（ Accommodative Sense ）意
義，也歸入寓意說法中，這就是更廣義

的用法了。

見 2078 終義， 2093 聖經解釋學。

1833 廂房

Arcades, Tabulata 
見 1833 望殿，殿字。

1834 強盜

Robber Latro 
見 2050 搶匪。

1835 復活

Resurrectio『i, Resurrectio 
見 562 肉身復活。

1031 



1836 

1836 惡表﹝絆腳石i
Scand訓， Scandalum 

聖經原文希伯來及希臘文一本有

「障礙物」或「絆腳石」的意思。一切正

直道路上的障礙物，及一切使人跌倒的

絆腳石，都以「惡表」一詞代之。「不可

將障礙物放在瞎子面前」’免使他跌倒

（肋 19: 14﹔見友 5: I ﹔加上 5:4 ），固然

是物質行為方面的意義，但是這種意義

用在倫理方面是同樣有效的，比如「偶

像在天主的造物中成了可憎之物，成了

人們靈魂的障礙（惡表），作了愚人腳前

的陷阱」（智 14: 11) 

1 舊約
舊約以民原是一個半遊牧生活的民

族，隨水草而遷移，舉家搬運的行動是

他們生活中的一部份。他們這種與道途

為伍的生活，使他們對於道路上的障礙

及絆腳石，是特別注意及警惕的，而他

們的宗教生活也不外是一種繼續不斷的

步向天主的行為，是以內心生活道途上

的障礙物，也是他們密切注意的。一切

的人是可以失足跌倒的，而使人跌倒的

絆腳石（惡表）的來源卻不同，其目的

也不一樣，有的是為傷害人的肉身，有

的卻是為傷害人的靈魂。撤烏耳將自己

的女兒米加耳嫁給達味，目的即在使她

成為達味喪亡的原因（羅網），以藉培

肋舍特人的手來殺害他（撒上 18:21 ）。

雅洛貝罕之建立邪神敬禮於貝特耳，亦

是以民的絆腳石（惡表），成了他們喪

亡的原因（列上 12:28-33 ﹔ i擎的：29 ）。

同樣，外邦女人（申 7:6﹔列上 l 1: 1-

8 ）、金銀（則 7: 19 ; 44: 12 ）、客納罕

的邪神（蘇23 ：日，民主3 ﹔ 8:27﹔詠 106:

36 ）等，都是以民在自己腳前的障礙物

（見歐4:17) 。罪惡的本身也是使人愈陷

愈深，終趨喪亡的絆腳石（則 14:3,7 ﹔

18:30 ）。過於的貪心亦然（德 31 :7 ）。

有時「絆腳石」亦可能來白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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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要分清楚，這種來白天主的絆腳石

對惡人來說，常是喪亡敗落的徵兆﹔對

善人來說卻與試探及磨鍊沒有分別，它

是使人獲得更大賞報的原因（依 8: 14-

15﹔耶 6:21 ﹔則 3:20﹔素 l :3) 

2. 新約
新約幾時提到「障礙物」或「絆腳

石」，都是與耶穌本身及他的道理有密

切關係，這種觀念首先清楚地見於福音

上。自從耶穌來到世界之後，人類祇有

接受他的道理而信仰他，或者是拒絕他

的道理而不信他。這是兩個惟一的途

徑，這其間的結果，卻是得救與喪的巨

大分別，他就是使人們「跌倒和復起」

的原因（路2:34﹔見 l I :23 ；瑪 12:30) ' 
在他面前人們只有這兩種決擇。耶穌以

他的言語、道理、行為、聖蹟喚醒了人

們的良心。那些不因耶穌而「絆倒」

的，才是有福的 u馬 11 :2-6﹔路 7: 18-

23 ），意思是說，那些不因著耶穌的教

訓放棄對他的信仰，白趨於邪惡的途

徑，而失足喪亡的人，是有福的。但事

實上他微賤的出身 u馬 13:54-57﹔谷 6:

1-6 ），他與法利塞人所講的不同的道理

（瑪 15:2 ），他「生硬的話」（若6:61) ' 

他的苦難及死亡（瑪 26:31-33﹔谷 14:

27-29 ），也的確是使許多人絆倒的機

會，甚至於向來對他忠信的伯多祿也不

例外（瑪 26:69-75)

雖然一提到惡表（絆腳石）很容易

使我們連想到倫理道德方面的陷阱，比

如「世界因了惡表是有禍的，惡表固然

免不了要來，但立惡表的那人是有禍

的」（瑪 18:7 ）。這裡好像說的是社會團

體中的惡表（絆腳石），其實這段聖經

的前文仍然清楚地指出了，這些惡表與

對耶穌的信仰有密切的關係（瑪18:6 ）。

正是因為惡表是與人的信仰有關，是以

它的後果是很嚴重的，「不如拿一塊撞

拉的磨石，繫在他的頸上，沉在海的深

處更好」（瑪 18:6 ）。耶穌在不防礙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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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贖工作範圍內，盡力躲避 f使人跌倒

的行為，比如在繳納殿稅的問題上（瑪

17:27) 。但是伯多祿卻以他太現實的見

解，想問止耶穌接受苦難死亡時，成了

耶穌的絆腳石（瑪 16:22-23)

保祿特別強調惡表的影響力，並極

力勸勉教友，切勿作使人喪失信德的絆

腳石（羅 14: 13-21 ﹔格前 8: 13 ），並要

保持自己不受他人的誘惑（羅 16:17) ' 
確保使人獲得救援的信德。其實基督教

義的本身就是絆腳石，「為猶太人是絆

腳石，為外邦人是愚妄」（格前 1 :23) ' 

這就是保祿所說的那「十字架的絆腳

石」（迦 5: l l ）﹔但是祇有它才可以使人

得救，真正的信德是一定離不開「絆腳

石」的，信德經過「絆腳石」的磨鍊，

才可以更形純潔堅固。

見 2125 試探，誘惑

1837 惡表山（橄欖山南）
Mount of Offence, 
Mons Offensionis 

是指耶京附近橄欖山南邊的一個地

區而言，在這裡撒羅滿曾經為阿市托勒

特、革摩士、米耳公等外教邪神建築了

廟宇（列下23: 13 ），拉丁通行本故將此

山譯為「醜行山」。後來朝拜聖地的人

亦沿用此名，或稱之為「惡表山」

兒 2437 橄欖111°

1838 掌

Palm, Palma 

研究聖經度量衡實是一非常棘手的

問題。原因有三﹒其一是以民在歷史上

向來未有過統一的度量衡，甚至在同一

時代中，也大都因地而異﹔其二可說是

上述原因的自然結論，就是它完全沒有

1837 - 1839 

－個標準制度可以用來與現在各國所通

用的度量衡相比較。基於上述，我們只

能將歷代以民所用的及聖經上提到的度

量衡，作出一個近似的圖表，與現代的

制度作一比較，以供參考（見度量衡幣

制與公制比較表）

聖經上不少次指出「上主深惡假

秤」（藏 l l:l ; 20: 10之3‘米 6: 11 ：司見申

25: 13-1狄德 42:4﹔則 45: IO﹔歐 12:7;

亞 8:5 ），「卻喜愛法碼準確」（接 l I: 1 ; 

16: 11 ），梅瑟法律上也以嚴肅的口吻，

叮嚀一切度量衡務必要正直準碌，不可

以此來欺騙人民（申 25:13-16；肋 19:

36 ）。這指出以民歷來度量衡之未能劃

一與統一，並不完全歸咎於執政者的漠

不關心，而主要原因還是受到列強軍

事、文化、經濟入侵的影響所致。

兒度重衡幣制與公制比較表

1839 掌權者

P「incipalities, Principatus 

掌權者普通是指天使中的一種階段

而言（弗3:10﹔哥 l :6 ），這一階級究有

什麼性質，不甚清楚。格前 15:24 及弗

1:21 的掌權者（單數）是否與其他地方

的掌權者（多數）完全相同，也不能確

定。有時他們也是相反天主救世計劃的

超世掌權者（哥 2: 15 弗 l :21 ），被耶穌

以自己的苦難聖死所戰敗，或者被全副

武裝起來的基督徒所挫折（弗 6: 12) 

兒 192 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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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 揀選、召選

Election, Electio [Calling, 
Vocatio] 

1. 在舊約中

1.1 揀選的事實

聖經在敘述了「太古史」之後（創

1-11 ），開始了新的一頁記述﹒天主召

選了亞巴郎為使他成為一個民族一一以
色列一一的始祖，並使萬民因著他而得

福。亞巴郎有二子一一依市瑪耳及依撒

格 天主揀選了依撒格，又自依撒格

的兩個兒子中祇揀選了雅各怕，而放棄

了厄撤烏。天主又以全能有力的手臂，

將雅各怕的後代，白為奴的埃及拯救出

來，在西乃山上以隆重的結盟方式揀選

了整個以民作為自己的百姓。這個百姓

之構成是來自雅各伯十二個兒子的十三

個支派。在這十二個支派中，猶大支派

又是主要的被選者，是默西亞的始祖。

但因並非整個以民堪當這個被選的恩

惠，所以揀選的對象漸漸成為一個「理

想的以民」，也就是聖經上所說的「以

色列的遺民」（見依 4:2 ），亦稱「窮苦

的百姓」’格外是索福尼亞先知以後的

作者。聖保祿稱之為「天主的以民」

以與按血肉的以民相對立。

由此可見，以民之存在及它的歷史

與「天主的揀選」是分不開的，它是構

成以民的不可或缺的主要因素：換句話

說，沒有揀選也就根本沒有以民的存

在，以民之存在並非只簡單地由於歷史

的演變，或外在的環境因素所造成，猶

如其他民族然。它完全是天主一手所提

拔揀選而造成的，是天主親自干與了它

的歷史 出離埃及，過紅海，抵西乃

山，征服聖地等。以民也自知天主的這

種特殊作為，因為他們親身經歷目睹了

天主為揀選自己而施展的大能，是以他

們稱天主是「以民的創造者」（依 43:

l 之 l : 44:2.21,24 ; 45: 11 ），實在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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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

除了整個以民是天主揀選的對象

外，民長、君王、司祭及肋未人，以及

諸先知也是天主自己所揀選的，並有耶

京及聖殿。其次在聖經上也有些外邦民

族及君王亦曾受天主的揀選，作為天主

手中的工具，如巴比倫（耶27:22 ）、拿

步高（耶25:9 ）、法郎（出 14:17-18 ）、

居魯士（依 45: 1) 

由於這種上主的揀選，以民成了天

主的首生子，聖潔的國民，司祭的圓

家，是天主的佔有物，他的產業，他的

民族，他的僕人，祇有天主是這個百姓

的主人（出 4:22 ﹔ 19:5-6﹔申 7:6 ﹔ 9:

訝，29﹔民 5: 11 ﹔撒上 10: 1 ：，撒下 14: 16 ; 
列上8:51-53﹔依 19:25﹔米7: 14, 18﹔詠

33: 12 ﹔ 94:5,14 ﹔ 106:5,40等），於是天

主自己成了「以民的天主」’它的基業

及厄瑪奴耳（民5:3,5﹔詠 16:5-6﹔戶 18:

20：，申 10:9 ﹔ 18:2﹔依 8:8 10 ）。天主
與以民之間的特殊親密關係，聖經上祇

能以夫婦、父子之間的關聯來表達，或

者以葡萄園、牧童及羊群的觀念來描述

（歐 1-3 章﹔耶 2:1-7 ﹔ 3: 11, 12﹔則 16:

23﹔依50:1; 54:8,10 ﹔ 62:4-5 ：，出4:22 ﹔

見耶 2:3﹔申 32:6﹔依 l :2 ; 43:6 ; 63: 

峙，歐 l 1: 1: ，拉 2:10：，詠 103: 13﹔依 5:

1-7﹔詠 68：泣，依的： l 1 ）。

1.2 揀選的年代

關於這一點，應將歷史的事實，與

其神學觀念的造成分開來講。揀選的史

事始自亞巴郎（創 12: 1 3 ）﹔揀選神學

觀之形成卻是後來的事（申 4:37 ﹔ 7:6;

10:15; 14:2 ; 18:5 ; 21 :5 ﹔依41 :8 ; 43: 

10 ; 44: 1, 2 ; 48:12 ; 49:7 ; 65: 
9,15,22 ）。學者們一致認為關於揀選的

事實，聖經上有兩種傳統的記載：一種

集中於聖祖時代，以亞巴郎為出發點

（創 12: 1-3﹔依41 :8 ; 51 :2﹔則33:24﹔米

7:20﹔詠 105:5-10﹔厄下 8:7﹔見瑪 3:9﹔

若 8：刃， 39﹔羅 2:28 ﹔ 4: 12 ）﹔另一種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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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記載，則以西乃山之事實為出發點，

這種傳統格外見於充軍以前的諸先知著

作中（亞2:10 ﹔ 9:7﹔歐2:16 ﹔ 9: 16; 11: 

1; 12: 14﹔米 6:4﹔耶 2:2-3:6﹔則 20:5 ﹔
出 3: 7- 10 ; 申 6:21 『 2 3 ）。加林
(Galling ）對此曾有專題討論，其結論

謂：以聖祖為中心的傳統是後期的產

品，其目的在於使混亂不合一的以民，

再以亞巴郎古老及偉大的人格的感召而

統一。依加氏的意見，兩種傳統，雖非

自相矛盾，而且互相符合，但是否合乎

歷史事實，卻大有問題，是以有些學者

坦白承認，天主揀選了亞巳郎，之後，

又經過梅瑟在西乃山上揀選了巳逐漸形

成一個民族的亞巴郎的後代 以民。

1.3 揀選的性質

所謂之「揀選」就是將以民與其他

各民族隔離，使之負起一個重大的使

命。揀選之作為完全來白天主，「不是

你們揀選了我，而是我揀選了你們」

（若 15: 16﹔參見申 4:20,34; 26:7,8﹔撒

下 7:24﹔申 32:6﹔出的： 16﹔依 27: 1 l ; 
-B:l.21 等），是上主自己從地上的萬民

亡迄以民選拔出來（列上 8:53 ）。這種

E亨貫儼整個聖經，也就是以民因著天

主白了突達成了一個聖潔的民族 隔離的

民族 i 三 19:5 等）。但是這種聖化隔離

的行為﹒行不是天主揀選的真正目的，

其真正的目已是要以民在人類的歷史

上，經過天主白了這種特殊選拔，負荷一

種偉大的使命及任務 是以當亞巴郎被

揀選時，天主對他說： 地上萬民都要

因你獲得祝福」（創 12: 1-3 I 囡巴貝耳

塔被分散的人類將要因著以民獲得更高

尚及神性的統一，以民將是萬國人民與

天主之間的橋樑，但是這個偉大超絕的

使命，以民只有在充軍時代才漸漸清楚

明暸：原來他們在萬民之前是天主的證

人，「看！我立了你為萬民的證人」（依

55:4：，見43:10 12 ）。因此，以民與「上

主的僕人」實在有其相同之點，蓋它亦

1840 

是上主崇高的證人。

這種使命賜予以民一個高貴的地

位，但也正因此所負的責任及應盡的義

務亦愈沉重。首先它應以身作則，潔身

自好，作為其他民族的榜樣，全心忠於

上主，先知們的責戒勸言及恐嚇也是基

於此
它獲得信德及永生的光榮，蓋一切萬民

都有份於此，而是使它負起人類歷史上

的使命，故此這種揀選與「靈魂歸宿預

定說」不能混為一談，所以以民不應自

恃為天主所特選的民族而沾沾自喜，以

為自己獲救有了絕對的把握，好似天主

基於這一揀選有責任賜與他們全體及個

人得救之恩似的。其實不然，厄則克耳
先知就曾針對這個錯誤的觀念，強調救

己靈魂個人有責（則 18:21-29 ）。

1.4 揀選的動機

主要的動機是天主對以民的特別愛

情，而不是以民有什麼一己之長而應得

這種特恩﹒「上主喜愛你們，揀選你

們，並不是因為你們比其餘的民族人數

眾多﹔其實你們在所有的民族中，是最

少的一個：而是由於上主對你們的愛，

並為履行他向你們祖先所起的誓，上主

才以大能的手解救你們，將你們由為奴

之家，由埃及王法郎的手中救出來」

（申 7:6-8 ）。若問為什麼在這千萬的民

族中，天主特別愛護及揀選了一個微不

足道的小小以民？這只有歸於天主的全

能及絕對的自由措施，但是可斷言的是

天主行事，並非漫無目標，而是按照他

預定的對人類的救贖計劃而行事的。

可惜以民多次將這種措施誤解，以

為自己是一枝獨秀，唯一無二的天主的寵

民，因而忘記自己應負的對全人類的重大
使命，而心生驕傲，輕視一切其他非屬以

民的民族國家，是以先生日們都曾大聲疾

呼，力圖矯正以民的這種錯誤觀念，而重

申它應負荷的責任重擔，格外是亞毛斯先

知（ 2:9,1 l ; 3: I 等﹔見耶7：“－34﹔ 37: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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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則 6﹔ 7﹔詠 78:59-67 ），使他們知道

天主願意藉著他們將毆示的恩惠分施給普

世萬民，故此他們實在沒有自高自大的理

由。基督教會的初期亦曾努力改正及創除

這種由猶太主義而來的錯誤觀念（羅 3:

29﹔弟前 2:4,5)

2 在新約中

聖教會繼承了舊約以民所受的揀

選，教會是先知們所說過的「以色列的

遺民」’是「天主的以民」（迦 6: 16﹔羅

9:6,7,8,27 司 29﹔雅 l : I ﹔見依 1 :9 ; 10: 
22 ），是被接在好橄欖樹上的野橄欖樹

枝（羅 11: 17 等），教友們因而成了「亞

巴郎的後裔，就是按照恩許作繼承的

人」（迦 3:29 ：可 4:28﹔弗 3:6 ），是「特

選的種族，王家的可祭，聖潔的國民，

屬於主的民族」（伯前2:9-10 ）。聖教會

受揀選的鐵證’來自基督，因為他是寶

貴的，受揀選的角石，在這角石之上聖

教會被建立T起來（伯前 2:4 ﹔ 6:9﹔見

路9:35 ﹔ 23 :35 ）。在新約中，猶如舊約

時代，除了團體的受揀選之外，亦有個

人的選拔，格外是宗徒們及聖職人員

（路 6: 12- 13 ；見宗 1: 24 ; 6:5 ; 15: 
泣，25 ）。同樣，新約上的揀選猶如在舊

約中一樣，完全是來自天主的寵愛（格

前 l :27-3 l ），為使人負荷一種重大的使
命，人祇有克盡己責，才能使自己的蒙

選堅定不移（伯後 l : I 0 ）。故此聖教會

的本質，由於它的被選，就是向外發展

的，是負有傳教重任的。

1841 提貢

Hazar-enon, Tichon 
見 l 185 日台區爾J巴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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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 提孟

Timon 

人名，意謂「值得注意的」’是耶

京選出的七位執事中的第五位。這七位

執事的職務是照顧那些由外教回頭入教

的寡婦們，給她們分配她們日常生活的

用品（宗6:5 ）。他的名字既然已完全希

臘化，學者們推斷他是一位僑居在外的

猶太人。

1843 提洛

Tyre, Tyrus 
見 405 左爾。

1844 提員尼

Tibni Thebni 

人名，意謂「驚嚇鳥的草人」’是

基納特的兒子（列上 16:21 22 ）。在齊

默黎有如曇花一現的王朝後（僅為時七

天），北部的以色列國基於過去支派與

支派之間的舊恨新怨，又重新一分為

二，一部份擁護教默黎，另一部份則主

張提貝尼為北國國玉。四年之久兩個對

立的政權相繼們爭，至提貝尼死去，放

默黎才成為惟一稱雄的國王。

1845 提庇留

Tiberius 

是羅馬帝國的第二位皇帝，既是凱

撒奧古斯都皇帝的義子，又是皇帝的東

床關馬，是以於公元 14年8月 19 日正式

繼位為帝，直至公元37年3 月 16 日。提

庇黎雅便是因他而得名。在他執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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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格辣托及比拉多先後被委任為猶太

總督。在他一怒之下，於公元19年上，

將為數約四千居住於羅馬的猶太人逐出

羅馬，並剝削了他們一切的特權，十三

年之後才恢復了他們原來的待遇。在耶

京因比拉多不顧猶太人的反對，故意將

皇帝的金徽懸掛’激起了民眾的強烈不

滿。提庇留於是命令比拉多將徽章移往

凱撒勒雅。他死後由加里古拉繼位作羅

馬皇帝（見瑪 22:1 7﹔谷 12: 14﹔路 3: I ; 
若 19: 12) 

1846 提達耳

Tidal, Thadal 

為哥因王，在亞巴郎時代，他同阿

默辣斐耳、阿黎約客、革多爾老默爾從

北方來攻打位於死海之傍的「五城

區」’且予以擊敗，見創 14: 1-9 。近代
學者中有些認為他可能即是轉特人的君

王突塔里雅（ Tuthali..-a ），可是這只是

種體主葛亮三 聖經上說他是哥因的君
王＝哥還這國或這地區在那裡？有的學

考﹔；）. 為哥因是加里肋亞的一個古民族。

的確，如果蘇2:23 所記的「加里肋亞的

異族王」’與民4:2,13,16所記述的哈洛

舍特哥因王同是→人，那麼提達耳是在

加爾默耳山麓一帶領域內的君王。其他

的事不詳。

見 l 177日合慕辣彼、 l 06）區藍， 2263赫特。

1847 提希苛

Tychicus 

人名，意謂「偶然發生的」’或「出

乎意外的」。亞細亞人，曾是保祿宗徒

傳教征途上的熱心忠實伴侶，甚至保祿

於羅馬坐監時，亦未離棄他（宗 20:4;

1846 - 1849 

弟後 4: 12 ）。是弗及哥二函的遞送人。

在這兩封信上受到保祿的極力褒獎與愛

護（弗 6:21-22﹔哥 4:7 ）﹔但不知道是

否曾被打發至克里特島，以代替弟鐸的

職位（鐸 3: 12) 

1848 提刻瓦

Tekoa, Thecua 

人名，意謂「希望」

(1) 沙隆的父親，而沙隆則是女先知

胡耳達的丈夫（列下 22: 14：，編下

34:22) 

(2) 雅赫則雅的父親，雅氏是在充軍

歸來後，反對並拒絕休棄外邦妻

子的少數人之一（厄上 10: 15 ）。

1849 提獸納﹝提默納黑l
Timnah, Thamna, [Timnah, 
Themna] 

聖經上兩城市的名字，意謂「部

份」或「份額」。

(1) 是猶大支派的北方邊界城市，離貝

特舍默土不遠（蘇 15: I 0 ）。此城

後來讓與地區窄狹的丹支派（蘇

19:43 ）。這座城市原是屬於培肋

舍特人的一座古城。三松民長與此

城的一位女子結婚，故此這裡曾經

是他英雄事蹟實施的場所，並在它

的附近殺了一隻幼獅（民 14: I 

5 ）。在猶大王阿哈次時代（ 736 
7 21 ），重被培肋舍特人所佔領

（編下28: 18 ）。考古學家業已證實

它就是現今的提貝納（ H.Tibna ）廢

址，在阿因舍默士（ Ain Semes) 

之西南約三公里半的地方﹔並證實

它直至希臘及羅馬帝國時代，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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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著它的重要性。

(2) 猶大支派的一座城市（蘇 1 5 : 

57 ），很可能就是創 38:12-14 所

說的提默納黑，亦即現今的塔巴

納黑（ H.Tabbanah ）廢址，在基貝

亞之西北約三至四公里處。

1850 提默納

Timna, Thamna 

舊約上兩個人的名字，意謂「不可

接近的」（？）。

(1) 是厄里法次的妾 0 [Q;里法次則是

厄撒烏與阿達所生的見子。提默

納原屬於赫特民族，與厄里法次

生子，名叫阿瑪肋克，他就是後

期強大的民族阿瑪肋克人的祖先

（創 36: 12﹔見戶 24:20：，出 17:8-
峙，申25: 17,29 ）。提默納是昌黎

人色依爾的女兒，其姊妹名叫羅
堂（創 36:22﹔編上 l :39) 

(2) 是厄東的一位族長（編上 l :51) ' 

也就是創36:40所記載的厄撒烏後

代的族長提默納。

1851 提摩太
Timothy, Timotheus 

人名，意謂「敬畏天主的人」
(I) 是阿孟民族的一位強悍善戰的將

軍，卻數次受挫於瑪加伯猶大

（加上 5:6,11,34,37,40 ）。可是此

人仇猶抗j茵的心情熾烈，雖在猶

太人同里息、雅締結和平共存的條

約之後，仍同其他數位地方總督

盡力騷擾猶太人（加下 12: I 令，見

11: I - 15 ）。有人以為此人與下面

所述的提摩太同為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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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是色霎苛王朝的一位軍長，慘無

人道，殺害過不少的猶太人，終

~瑪加伯猶大所戰敗，並在革則

爾將其正法（加下 8：沛，32 ﹔ 9:3 ﹔

10:24,32,37 ）。

1852 提斐撒

Tiphsah, Thaphsa 

地區名，其意不詳，可能有「渡

口」之意（？），由撒羅滿帝國最北部

的邊界起（列上 5:4 ），它包括周圍白底

格里斯河至培肋舍特人的廣大地區，直

至埃及的邊界。在希臘帝國時代則指塔

仆撒雇斯城，位於幼發拉的河之右，是為

此河的重要渡口，今名狄布撤（ Dibsah ）。

1853 提爾匣

Tirzah, Thersa 

聖經上的人名及地名，意謂「高

興」，「快樂」。

1. 人名
責羅斐哈得的五個女兒之一。責氏

無予制而終，是以他的女兒提爾匣向梅

瑟提出要求，希望能繼承她父親的遺產

（戶 26:33 ﹔ 27: 1-11 ﹔蘇 l 7:3) 

2. 地名

原是客納罕人的一個獨立王國的京

都，其國王猶如其他不少的許地國王，

歸於同一命運，被若蘇厄所擊敗（蘇 12:

24 ）。以民分南北朝之後，變成北國以

色列的京城，白雅洛貝罕世起，至鼓

默黎為止（列上 14: 17; 15 ：訓，33 ﹔ 16:

6,8,9,!5,17) 。放默黎在執政的第六年

上，始將京城遷至新建的撤瑪黎雅（列

上 16:23-24 ），但提爾區並未被人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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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它至少在默納︱宜國王時代（ 743 -

738 ? ），仍是一座重要的城市（列下
15:14-16 ）。雅6:4亦提及過它。提爾臣

就是現今的發辣（ Tell Farah ）廢墟，

這是一般學者所公認的。它位於納布路

斯之西北約十一公里處。

1854 提郎諾

人名，意謂「性情暴燥的人」’是

厄弗所的一位教師，主講修辭學或哲

學。聖保祿在與猶太人的會堂斷絕關係

之後，曾經兩年之久，利用提氏的學校

作為佈道所（宗 19:9-10)

1855 提辣Wi

Tiras Thiras 

人名，其意不詳，是耶斐特的子孫

之一（創 I 0:2 ），但是此人之名，猶如

其諸兄弟，並不是單獨的個人名稱，而

亦代表不同的民族或種族，甚至亦代表

這些不同民族所居住的地區，這是學者

們所公認的事實。但是究竟提辣斯是指

那個民族而言，已無從考據。聖經上也

僅是一提即過。是以學者們的意見紛

耘，無確定的答案。

目
（
舟

臨
開
…
叫

迫
地
刊

門
。

RU 

看來似乎是托彼特的家鄉（多 l : 
2 ），但是按僅有的希臘譯本（原文本已

失），它很可能僅是指托彼特被據往充

軍之地的出發點而言。此次的充軍是在

1854 1858 

亞述王提革拉特丕肋色爾三世執政時發

生的，時在公元前 732 年（見列下的：

29 ）。聖經上清楚記載了提斯貝的地理

位置：在加里肋亞山區，位於納斐塔里

的刻德士之南，哈昨爾之西，告哥爾之

北偏西（多 l :2) 

1857 提市員（人）
Tishbite Thesbites 

按聖經上的記載，應為地名，此地

的居民稱為提市貝人，比如厄里亞先知

（列下 17: 1 ﹔ 21:17,28﹔列下 l :3,8; 9: 
36 ）﹔又按列上 17: 1 提市貝應在基肋阿

得地區，於是學者們斷定它就是現今這

一區的里斯提布（ H. Listib ）廢址，原

建於一座高八百零二公尺的山頭上，但

是考古學家格律克（ Glueck ）則強調，

它原是基肋阿得的雅貝士的誤寫，錯誤

出於抄寫（見撒上 31: 11-13 等）

1858 提屁黎雅

位於加里肋亞湖西岸的一座城市，

故此該湖亦名提庇黎雅湖（若 6: 1,23 ; 

21: I ）。此城由黑落德安提帕於公元 18

至22年間所建成，為取悅羅馬皇帝提庇

留，以皇帝之名而命名，於是提城乃身

價百倍，變成加里肋亞的省會，並有為

數六百會員的參議會常駐於此，盡力提

倡希臘文化，建有戲院、跑馬場、皇

宮、外教神廟及會堂等。喀勞狄皇帝亦

曾不遺餘力地美化這座與羅馬有密切關

係的城市。尼祿皇帝將它賜與阿格黎帕

二世。其後在猶太戰爭時代，若瑟夫曾

負責保衛提城，但終不是羅馬大將外斯

巴仙之對手，祇有拱手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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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京失陷後，猶太人的「公議會」

遷來此城繼續行政。於是經師學校亦先

後於此成立，是為歷史上非常著名及對

聖經具有不少貢獻的文化組織。公元四

世紀間所完成的所謂耶路撒冷的塔耳慕

得，就是出於此地這批經師的手筆。公

元八世紀瑪索辣給聖經加注的瑪索辣讀

音，也完成於此城，史稱提庇黎雅註

音。

但是這座城市在歷史上是為猶太人

所憎惡的地方，因為在修建此城時，發

現地下有不少的墳墓，故被視為不潔之

地。再加上它是一座盡力崇尚希臘羅馬

文化的都市，更激起了猶太人的反感。

耶穌雖多次在它的湖邊傳教，但從未進

入此城。目前以色列國政府已將它劃為

旅遊休憩的勝地，因為在它周圍有不少

的溫泉。

見 326 加里肋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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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 提雅提辣

是里狄雅地區內的一座城市，位於

自培爾加摩至撒爾德的大路之旁，原是

馬其頓的一座屬城及軍事重地，故此交

通便利，工業發達，商業興盛。此城就

是宗 16: 14 所記載的名叫里狄雅的，以

販賣紫紅布為生的女人的故鄉。她聽保

祿講道而回頭入教，是保祿在歐洲傳教

以來的第一次收穫，也許在此處並建立

了教會，就是默l :1 l所說的七個教會之

一，若望宗徒並致書此教會（默 2: 18-

19 ）。信上盛讚他們教友生活的善行美

表，卻責斥他們對依則貝耳婦人的過於

容忍，對她行邪淫，吃祭肉的惡表等，

視之漠不關心。提雅提辣城就是現今猶

存的阿克撤爾城（ Akhisar) 

1860 提默納達

Timnath, Thamnatha 
兒 1865 提默納特色辣黑。

1861 提默納黑

Timnah, Themna 
見 1850 提默納。

1862 提爾哈卡

Tirhakah, Tharaca 

人名，其意不詳，是埃及第二十五

朝代的第三位法郎。這一朝代亦稱努比

亞朝代，因為努比亞人所建立之故，聖

經稱之謂「雇士主」（列下 19:9 ）。提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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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卡繼其兄沙巳塔卡（ Shabataka ）為埃

及王（公元前689 - 663 ），在軍事上盡

力爭取巴力斯坦以反抗亞述。猶大王希

則克雅之參與反亞述同盟，可能就是受

了埃及這種政策的煽動而然，但為亞述

王散乃黑黎布所敗（列下 19:8,9﹔依 37:

9 ）。其後又與繼位的亞述王厄撒哈冬

及亞述巴尼帕耳屢戰屢敗，不成對手，

祇好退卻至南埃及，亦即上埃及，在底

比斯（即聖經土所說的諾阿孟）重建京

都。但是關於這位國玉的生平，與聖經

上所記載的史事，二者之間仍有不少未

能解決的困難。

1863 提突駕尼
Titus, Manius 

是羅馬人的一位使者，曾代表羅馬

政府致書猶太人，向他們保證從前猶太

人與里息雅訂立合約時所獲的優待及特

權，仍然照常有效（加下 11 :34 38﹔參

見 11:16-20 ）。但是對於提突瑪尼的生

平，因為聖經上祇一次提及其名，聖經
外的歷史文件上也毫無記載，是以我們

毫無所知。

1864 提默納赫勒斯
Timnath-heres, Thamnathsare 

見 1865 提默納特色辣黑。

1863 1865 

1865 提默納特色辣黑﹝提默納

達、提默納赫勒斯I
Timnath-serah, Thamnath 
Sarea [Timnath, Thamnatha ; 
Timnath-heres, Thamnathsare] 

城名。以民佔領許地，十二支派各

自分得土地及城市之後，遵照上主的命

令賜給若蘇厄一座名叫提默納特色辣黑

的城市，意即「他所要求的城市」（蘇19:

50 ）。在這裡若蘇厄將城重新修建後，

度過他的晚年，死後也被葬在那裡（蘇

24:30 ）。上述聖經的記載，好似已清楚

地指出它的所在地及其地勢：「在厄弗
辣因山地」’「在加阿土山北」。同樣

的記載，亦見於後期的經典，惟其地名

己稍加修改，稱為提默納赫勒斯（民主

9) 

關於這個地名的兩種稱呼，學者們

曾有不少的意見和爭論發生。有人以為

提默納赫勒斯之名，原是其真名，蓋其

所附帶之「赫勒斯」一詞，有太陽之

意，證明此地原是太陽神敬禮的中心，

但後來的聖經作者，為對這邪神的敬禮

加以避諱，而將之改成提默納特色辣

黑。但是猶太經師的傳說卻與上述意見

完全相反。他們以為「赫勒斯」之所以

成為此地名，是為紀念若蘇厄使太陽停

止運行，獲得勝利而命名的。有人則以

為僅是傳寫抄本時，因書記的一時不慎

而發生的差錯。色霎苛王的大將巴基德

在攻打猶大時，曾在一些地方修建防禦

工事，其中有提默納達一城（加上 9:

50 ），所指無疑即為此座古城。
考古學者業已證實，它就是現今距

離羅得（即里達）的東北約二十公里處

的提貝納（ Tibnah ）廢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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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 提革拉特丕肋色爾
Tiglath-pileser, 
Theglath-pha/asar 

人名，意謂「我的依賴在於厄沙辣
的兒子」。這裡所談論的，就是亞述帝

國大名赫赫的提革拉特丕肋色爾第三世

國王（公元前745-727) ，他不但是位英

武善戰的軍官，更是一位精明能幹的政

治家，在他稱王後不久即征服巴比倫，

並以巴比倫城神貝耳之名，自稱為普耳

王。可惜關於這位重要君王的文史記

載，有不少漏洞及殘缺不全的地方，是

以不得觀其生平之全貌，頗為遺憾。

他繼位之後，首先將他的國土分而

治之，分為四個行省，省長直屬中央，

負責捐稅，維持中央政府的費用。征服

巴比倫之後的下一目標，就是敘利亞及

巴力斯坦，他這個計劃的目的，不外是

想借此打開地中海的航線，以遠征小亞

細亞其他諸國及南方的埃及，並獲得這

一區內的豐富木材及礦產﹔為達到上述

目的，他一反前代君王之作風，每征服

一地，即將之劃入帝國版圖，成為帝國

的行省，並不以僅使其成為進貢納稅的

屬國為足，為能徹底的作到這一步，他

更開創了遷徙民族，使其移地而居，是

為充軍的先聲。其手段之高明、堅決、

佰傲、殘酷，可見一斑。

於是自公元前 743 年開始正式出兵

外侵，三年之久將他的前線總指揮部設

於敘利亞北部阿爾帕得（ Arpad ）地方，

就近指揮作戰，果然所向無敵，戰果輝

煌，擴充了不少的帝國領土，建起行

省。稍事整頓軍備之後，更於 738 年捲

土重來，消滅哈瑪特王國之後，揮軍前

進，勢如破竹，毫無堪敵的對手。結果

十八個小亞細亞的弱小國家，包括敘利

亞及排尼基在內，紛紛投降，稱臣納

貢。在這次戰敗的國王中，就有北國撤

瑪黎雅城的國王默納恆，在他交出一千

「塔冷通」的銀子之後，敵人才終於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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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離境（列下 15: 19 20) 
他西進的目的既已達到，於是開始

轉兵東向，後更揮兵將侵略的箭頭指向

京都的北部地區，可是也就正在這時，

北圖以色列與大馬士革聯盟，發動了入

侵猶大的戰爭。猶大王阿哈次不顧依撤

意亞先知的警告，逕白向亞述王提氏發

出求救的信號，並許以大量的金銀作

酬，於是提革拉特丕肋色爾王，於公元

前 734 年回頭擊敗北圓，佔領了北國許

多城市，將不少的人民充軍遠方的亞

述，立局舍亞~藩王（列下 15:29 30 ; 
16:7-6﹔編上 5: 26 ），並佔領大馬士

革，將其國王勒斤（ Resin ）殺害，迫使

其人民遠徙。將一切所佔領的地區劃成

三個行省，版圖之大為亞述歷史上所僅

有。在位共十八年，於727年 10月與世

長辭。

見 775 亞述。

1867 散民﹝四散的以民﹞

Diaspora 

1. 意義
這一語詞在希臘文有「驅散，分

散」之意，是指那些白動或被迫散居於

異民之間的猶太人而言，這一語詞是由

希伯來文更為生粗逆耳的「俘揍，充

軍」之詞演變而來（申 30:4﹔厄下 l :9 ; 
詠147:2 ），希臘譯本的說法較原文的說

法緩和，甚至失去了它原來被視為「恥
辱」、「懲罰」的意義。有人解釋這種

意義的改變謂：原來的恥辱懲罰在天主

上智的照顧之下，而成了預備萬民進入

唯一神教及聆聽天主福音的工具，甚致

後期的猶太人自己亦明白了這種歷史演

變的重大意義，因而竟視以民之散居異

地為光榮及上主的恩惠，而有自大白滿

之感。在新約中利用這一語詞的地方，

共有三處，其中祇有一處（若 7:35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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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譯本上的意義，即指散居的猶太人

而言，其他兩處（雅 1: 1 ﹔伯前 l : 1 ）郤
是按照新約神學的意義，指散居於天上

耶京之外的基督徒而言。

2. 範圍
早在公元前 722 年及 603 - 581 年

的大充軍時代之前，按照考古學家的結

論，即已有些猶太人，在經商謀利的誘

惑之下，而離開巴力斯坦遷居他方﹔

722 年亞述國王撒爾貢二世將為數二十

七萬二千九百人的北國以色列居民

（註．此數字出自撤爾貢年鑑）俘f虜，

「安置在哈拉黑和靠近哥倉的哈波爾

河，以及瑪待各城」（列下 17:6; 18: 

11 ）。這批人後來的下落不明，大概他
們再沒有重返聖地，由非聖經文件知道

他們在該地曾修蓋一座雅威（上主）

殿。但以民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充軍，是

在 603 ← 581 年間，大批的以民被榜往

巴比倫，他們在該處謀生發展，致在

539 年，當居魯士王下令准許以民自由

回國時，竟有為數不少的以民放棄了回

家的打算，而願永久居於巴比倫（編下

36:22-23﹔厄上 1: 1-4 ）。其次在厄肋番

廷（ Elephantina ）的猶太僑民圈，也是

在歷史上知名的，並有散居於埃及其他

地方，以亞歷山大里亞城為中心的猶太

人，直至羅馬帝國時代猶存（見加上的：

16-23 ），散居在叔利亞的猶太僑民，

則以安提約基雅為中心。在宗徒時代居

於聖地之外的僑團，竟達一百五十多個

（見宗2:9-11 ），他們分居於羅馬帝國的

各個角落，佔全國人口約百分之三強

（全帝國人口當時為五千五百萬），無

怪保線在遠行傳教時，足蹟所到之處，

都有猶太人及他們的會堂，但他們對保

祿大都無好感而加以為難，拒受福音之

教﹔反而有不少對猶太人有好感的外方

人，成了保祿傳教的對象（宗9:20; 14: 

l ; 16:3 ; 17: I ; l 8:4,20 ﹔ 19:8 ）。僑居

羅馬的猶太人受凱撒的偏袒及愛護，利

用朝廷勾心鬥角的混亂環境大事發展，

在社會上起了不少的影響力。祇在羅馬

的猶太會堂據考古家的發掘結果，竟有

十三座之多。在短短時期內，這批以羅

馬為中心的猶太人，自動的或受環境的

驅使，開始向西班牙、法國、德國及北

非洲伸展，直至今日。尤其在班國的許

多城市內，仍保留著「猶太區」

( Iudaios ）的名字。

3. 環境及影響力
這些散居於遠方異國的猶太僑團僑

社，在精神及宗教上是孤立的，這種形

勢已早見於巳郎的神視中（戶口：9)
他們在僑居地大都是自治，有獨立的法

治權，享有免除兵役的優待，以及不參

加外教敬禮的自由﹔但是在猶太僑民的

團體彼此之間，卻有著周密精細的組織

及聯繫，他們在文化及宗教上的影響力

亦很大﹔亞歷山大里亞城的希臘文聖經

譯本，即是一例。它成了後來基督徒所

用的聖經﹔其次在巴比倫、波斯、敘利

亞、埃及及羅馬的朝廷中，都有過為數

不少，並且非常有影響力的猶太官員。

猶太僑民在客居之地，對於政治、宗教

及經濟上，都曾有過不少的貢獻及影響

力，這種情形至今猶存，正因此他們在

不少的機會上成了社會紊亂的原因，遂

造成了迫害猶太人的運動。這種迫害猶

太人的流血事件，時至今日，仍時有所

見。在散居的十二支派的歷史上，我們

可以清楚的看出上主的亭毒安排。

1868 散提苛

Santhikos 
見 2428 年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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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9 散乃黑黎布

Sennacherib 

人名，意謂「欣（神）增多了我的

兄弟」’是亞述帝國的一位君王（公元

前704 - 681 ），撒爾貢二世之子（列下

18: 13 ﹔ 19:16’”，36﹔編下32: l,9,16﹔依
36: 1 ﹔ 37:37 ）。關於他的生平聖經及其

他文件都有所記載，今簡述如下：他是

一位勇敢善戰的軍事家，又是文明藝術

的促進者，但是他繼位之初的環境並不

太理想，首先有默洛達客巴拉丹猖皺作

亂，且佔據了巴比倫，緊接著又有巴力

斯坦及蜘尼基地區脫離亞述而獨立。他

首先將默洛達客巴拉丹自巴比倫驅逐，

以鞏固自己的政權，且勵精圖治，訓練

軍隊，準備出征西方紛紛獨立的藩屬小

圍。於 701 年正式出征，結果在大軍壓
境之際，這些小國皆不堪一擊，無不稱

臣納貢，諸如漆冬、阿爾瓦得、阿市多

得、摩阿布、厄東等，其中只有阿市刻

龍、厄刻龍及耶路撒冷曾經稍事抵抗，

但皆未能成事。猶大地區在被亞述王摧

殘消滅了四十六個村莊之後，它的國王

希則克雅也只有投降，並交納了三十

「塔冷遇」的金子，八百「塔冷通」的銀

子，並有許多其他的財寶，且將自己的

女兒們獻出作為亞述王的妻妾，此外還

將一批音樂家出讓給勝利凱旋的亞述大

王（列下 18:14-16 ，此處所述與亞述文

件完全相合，所不同者只是金子三十、

銀子三百「塔冷通」之別）。大概這次

戰役之後，亞述玉還榜去了大批猶太工

人為修建尼尼微宮殿，雇特人及哈瑪特

人等，被移民於撒瑪黎雅的事蹟（見列

下 18:34），大概也發生於這個時期。

但是聖經的記載並不止於希則克雅

的稱臣納貢，已如上述，相反地，散乃

黑黎布相繼又兩次遣發大將，向猶大國

王及人民傳話招降﹔但國王受到依撤意

亞先知的鼓勵，全心依靠天主。埃及王

提爾哈卡出兵相救，上主更打發使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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陣，將亞述大軍殺傷殆盡，亞述王大敗

而歸，不久之後在巴比倫為自己的兩個

兒子所殺，由厄撒哈冬繼位稱王（列下

18:17-19:37 ）。這段記述卻與歷史不

合，蓋於 701 年埃及的國王提爾哈卡，

只不過是年僅十歲的幼童，而散乃黑黎

布的死亡也是在二十年後之事，顯然這

是作者將兩個不同的記載，不同史事的

文件混合放在一起。是以列下18:17-19:

37所描寫的事實，應當置於“1 年前不

久。至於聖經上所說的亞述大軍一夜之

間，被殺十八萬五千人的事，很可能就

是埃及歷史上所記載的瘟疫大笑的結

果。

在文化方面，這位國王曾經有過不

少的貢獻，他將自己的宮殿建築在尼尼

微，盡量使尼尼微美化壯觀，在這裡他

修蓋了不少的偉大建築物，考古學者已

將它們挖掘出土，供人憑吊。

見的l 希則克雅

1870 斑鳩

Turtle-dove, Turtur 

是→種鶴屬的季候鳥（耶 8:7 ）。聖

經多次提到它，多被用作祭品（創 15:9 ﹔

肋 1:13; 5:7,11 ），如取潔祭祭品（肋

12:6,8 ; 14:22,30 ; 15: 14, 19﹔戶 6
1 0 ），格外是窮人奉獻的祭品（路上

24 ）。因其性情善良，在詩歌上被稱為

「上主的斑鳩」（詠 74: 19) 

見 2537 笛子。

1871 斐理伯（城）

斐理伯城（ Philippi ）位於馬其頓東

北部的厄納齊雅公路（ Via Egnatia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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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這公路穿過全城，且橫貫馬其頓全

境，東達拜占庭（ Byzantium ），即今日

的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 ），西

至亞德里亞海東岸的狄辣基雍

( Dyrrachium ）：從那裡每日有船往意
大利東南部的布龍杜息雍

( Brundusium ）港，從此有阿丕雅公路

(Via Appia ）直達羅馬是個繁盛的商

業中心。原名為克勒尼德（ Crenides ’ 

解說「小噴泉」），大約於公元前 700年

由特辣克人（ Thracians ）所興建。公元

前360年，塔索斯人（ Thasians ）將它改

建，名為達通城（ Daton ）。公元前 356

年，大亞歷山大的父親斐理伯主世

(Philip II:359 336 ）又重新修建，並以

自己的名字稱它為斐理伯城。

公元前 168 年，在丕得納（ Pydna) 

之役，羅馬大將保禱厄米略（ Paulus

Aemilius ）擊敗了馬其頓王培曼

( Perse叫： l 79-168 ），從此斐城成了羅

馬帝國的屬地。公元前 146 年，羅馬將

馬其頓改為羅馬行省，省會主主得撒洛尼

城，駐有羅馬「總督」﹔此外，又將馬

其頓分為四區，斐城屬第一區，首都為

安非頗里（ Amphipolis ）。因此，宗 16:

12 說斐城是「馬其頓一區的首城」’所
謂「首城」’並非指「首都」，而是廣

義地指「首要城市」（商業中心）。有些

學者則建議改為「馬其頓第一區的一個

城」。公元前 31 年，斐城升格為「意大

利殖民地」（ Colonia Italica ） ，享有「意

大利權利」（！us ltalicum ） 。因此，該城

居民也以「羅馬人」的稱號而自豪（宗

16:21 ）。該城也告一所馳名的醫學院，

因此，有些學者認為路加醫生（哥4: 14) 

出身於此，更有學者主張路加是斐理伯

人。
斐城的居民，除部份是馬其頓人

外，大部份是意大利人。猶太人的數字
並不可觀，因為那裡沒白他們的會堂，

只有→個「祈禱所」（宗 16: t 3 ）。聖保

祿在第二次傳教行程中（公元 50 53 

年），在特洛阿獲得夢兆，知道聖神要

他往馬其頓傳教（宗 16:8 10 ），便領著

息拉、弟茂德和路加一行四人，向斐城

出發。時為公元 50 51 年，在那裡忍苦

受辱（得前2:2 ）開創r歐洲的第一個教

會（宗 16: 11-40 ）。在第三次傳教行程

中（ 53 58年），聖保祿於往返途中（東

28:3 6 ）曾兩次巡視斐城的教會。在第
」次於羅馬被囚時，聖保祿也給這教會

寫了→封信（參閱下條）。最後一次的

探訪海公元 65 年（弟前 l :3) 

1872 斐理伯書

Epistle to the Philippians, 
Episto/a ad Philippenses 

四封獄l泊之呵，是寫給斐理伯城信

友的。作者是聖保祿：這是古今學者－

致公認的。在馬其頓的教會中，這城的

信友對聖保祿最敬愛，而聖保祿對他們

也特別愛護，可能是因為這是他在馬其

頓開創的第一個教會吧！因此，他們對

聖保祿非常服從（ 2: 12 ），不斷關懷（ 4: 

I 0 ）不但努力協助傳教（ I :4 ），分擔他

的困苦（ 4: 14 ），而且還屢屢慷慨捐助，

接濟他日常生活的需要（ 2: 2 5 ; 4: 
的， 16 ）﹔而聖保祿亦以基督的情懷特別

痛愛他們（ I: 8 ），以親切的名詞稱他們

為「我的喜樂，我的冠冕」（ 4: I ），稱

他們的捐助為「芬芳的馨香，天主悅納

的祭品」（ 4: 18 ），並樂意為他們祈禱（ I: 

3 ），甘心為他們糞上白己的血（ 2: 

l 7 ），讓他們分享他所受的恩寵（ 1 : 

7) 

1 寫作的動機、時間、地點

斐就是出白這愛心的流露，可說是

戶保祿書信中最熱情奔放的信」

( Deissmann ）。當時斐城教友得悉聖保

祿被囚於羅馬（宗 28:30,31 ），便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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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了些捐款，托厄帕洛狄托給他送去，並

代己侍奉他。可是他到了羅馬不久，患

了重病，險些兒死去，使斐城信友非常

掛心。因此，病愈後，聖保祿立即打發

他回去，以免斐城信友們掛心（ 2: 25 
27) ，順便也給他們寫了這封信，托他

帶回去。因此，第五第六世紀的一些抄

本，在4:23 後加上一句．「寫在羅馬，

由厄帕洛狄托送去」。因此，本書約寫

於63年，即聖保祿在羅馬第一次被囚快
被釋放之時（ 2:24 ）。可是，今日也有

學者，基於多種理由，主張斐寫在格後

之前，即 56 - 57 年間，而寫作地點是

厄弗所的一個監獄。可是，對這一意見

大多數學者認為理由不夠充份，而加以
否認。

2 內容分析與一貫性

斐既是一封熱情奔放的信，在結構

上不能像羅、格前、弗、希等書信那般

緊湊有序。反之，它與格後、弟後不口費
很類似，字裡行間十足流露聖保祿的心

和愛，他的靈修生活和神秘生活。

由於缺乏緊湊的程序，要將它作一

詳細的分析，不太容易。我們只大約分

析如下：

第一部份：論監禁與傳福音（ 1:12-26)

第二部份：論效法基督的精神（ 1:27 

2: 18) 
第三部份：報告白己的計劃（ 2: 19-30) 

第四部份：各種勸告（ 3:1 4:9) 

第五部份：感謝信友的恩情和捐助（ 4: 

10-20) 

結語： 4:21-23

至於本書的一致性，由於文中多次
(2:91; 3:2; 4:10 ）轉接突然，並由於
古代有些文獻提及聖保祿給斐城信友寫

了兩封或多封信，有些學者認為斐是由

兩封或多封信剪輯而成，例如信一： 1:

1 2 ﹔ 4:10-20 （感謝捐助）﹔信二： 1: 3-

3: I ; 4:4-9,21-23 （消息與勸告）﹔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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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3:2- 4:3 （針對猶太）

3. 神學
斐並不是一封專論神學的書信

(Epistle ），而只是出自愛心而寫的一

封一一可以說一一家書（ Letter ）。可是

留心的讀者不難發現聖保祿在這信中很

喜愛使用「喜樂」或類似的字眼（共十

七次）。因此，聖經學家稱斐為「喜樂
的書信尸正如稱路為「喜樂的福音」一

樣。因此，若要談斐的神學，我們也可

以稱之為「喜樂神學」

聖保祿三次請斐城信友「喜樂於

主」（ 3: 1 ﹔ 4 ：的， 4b ）。所謂「喜樂於

主」’就是設法享有「天主那超乎各種

意想的平安」（ 4:7 ），並佔有「平安的

天主」（ 4:9 ）。而這喜樂的途徑就是：

( I ）以信賴感恩的祈禱，投奔天父之前

( 4:6 ）﹔（2）揭力追求、體味和實踐宗徒

給我們傳授的真善美（ 4:8-9 ）。但是，

最基本的喜樂途徑，還是懷有耶穌的情

懷，隨著他走空虛自己的十字架道路

(2:5-8 ），因為，正如天主聖父光榮了
聽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的他（ 2:8-

11 ），同樣，他也要使愛慕十字架的人

獲得光榮的復活（ 3:21 ）：反之，基督

十字架的敵人的結局，就是喪亡（ 3: 18-

19) 
聖保祿就是這喜樂的榜樣。他在主

內非常喜樂（ 4:10 ），即使為了基督的

緣故帶上鎖鍊，仍然喜樂（ 1:13,18)'

因為他學會了事事知足，在各種環境中

發現了應付的秘訣，就是全心信賴他的

主耶穌（ 4:11-13 ）。這耶穌就是他喜樂

的泉源，因為能認識耶穌，為他就是萬

幸中之大幸（ 3:8 ），因此，耶穌成了他

的生活，死亡反是利益（ I :21 ），因為

他最大的喜樂就是早日解脫，與基督在

一起（ 1:23 ）。因此，為了佔有他，他

不惜損失一切（ 3 汀，8 ），或生或死，總

要叫基督在他身上受到頌揚（ 1 :20) 

正是為了這個緣故，他不但訓導信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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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只信耶穌，還應為他吃苦（ 1 :29) 

而且，他自己也實在願意參與他的苦

難，相似他的死，因為他也希望得到由

死者中的復活（ 3:10-11 ）。不但如此，

他還勸勉信友向他人以喜樂的寬仁傳播

「主快來了」的喜訊（ 4:5 ），而他自己

也甘心暫時犧牲與主耶穌同在的最大喜

樂，留在世上成為分送喜樂的工具，使

信友得到信德的發展和喜樂（ 1 2 4-

26 ），因為他傳教的目的，就是使信友

結出義德的果實（ 1:9,10 ），成為天主無

瑕的子女，世界的明星（ 2: 15 ），而在

傳教生活上最大的喜樂，就是看見信友

相親相愛（ 2:1-2 ）。因此，他以耶穌的

心腸懷愛他的信友（ 1 :8 ），以喜悅的心

情為他們祈禱（ 1 :4 ），即使為了他們的

得救應美上自己的血，他也非常喜歡，

並請信友一同歡樂（ 2:17-18)

除了上述的喜樂神學以外，斐還有

一小段含有非常重要的基督學的讚詞

( 2: 6-11 ）。這讚詞出自聖保碌的手筆，
或者只是當時的禮儀歌詞，則不得而

知。這短短的六節，每節是一首小詩，

從不同的角度描述基督的奧蹟：

3 .1 他的先存神性（ divine Pre

existence) 

3.2 他的降生成人，空虛了白為天主
的光榮﹔

3.3 他的謙抑至死，死在十字架上﹔
3.4 他的光榮凱旋，超越高物之上﹔

3.5 他由上天下地的萬有獲得的崇

拜，
3.6 他的人性以苦難聖死換取來的榮

銜：「主」。

見到上主的僕人

1873 斐理伯
Philip, Philippus 

聖經上提到的幾個人的名字，意謂

「愛馬的人」

(1 ）斐理伯二世（ 359 斗 336)

原是馬其頓的國王。此人手腕靈

活，英勇善戰，堪稱為著名的政治

及軍事家。他上任之初，國家仍是

處在內憂外患的狀態之下，他先平
息內亂，勵精圖治，國勢日強。於

是開始向外發展，開拓疆土，以希

臘為對象。當時希臘正是四分五

裂，各自為政的割據時代，斐理伯

乃乘機個個擊敗，最後連雅典京城

亦被他所佔領統治，於是他名聲大

振，成為當時強有力的國玉。公元

前 336 年正當他在馬其頓，為出嫁

女兒克霎帕特辣大擺宴席的時候，

席間被人所暗殺。他的兒子，就是

後世大名鼎鼎的（當時年僅二十

歲）大亞歷山大繼位稱玉，建立希

臘大帝國。聖經上祇有兩次偶然提

到斐理伯此人（加上 l : 1 ﹔ 6:2 ）。

(2）斐理伯五世（ 220-197) 

馬其頓玉，當其父德默特琉二世於

229 年逝世後，他仍是一個幼童，

他的表兄，安提苛諾多索

( Antigonous Doso ）代為執政，
將全國混亂的局面代為平息。他親

自執政之初，即著手鞏固內部勢

力，興建強大的海軍，可惜他竟不

自量力，與北非洲的迦太墓人聯盟

抗拒強大的羅馬人。迦太基人領袖

哈尼巳耳敗北，而斐理伯的海軍亦

受阻，竟愛莫能助，且開罪於羅馬

人，其後盡其狡滑之手段，避免與
羅馬直接衝突，故仍能將其王權維

持至公元前 200 年，但是年他卻出

兵攻打叛變的雅典。雅典人求救於
羅馬，羅馬人正苦無機會插手懲治

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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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其頓，此乃不可縱失之良機， 義而捐軀（瑪 14:3-12﹔谷6: I 7：路

果然出兵， 197 年武撒盟雅一戰， 3: 19 ）。生女撒羅默，此女亦竟做
將斐理伯打的潰不成軍。聖經上 效母親的惡表與自己的親叔父，分
關於這次的失敗亦曾一次提及（加 封侯斐理伯（見下）結婚，而本節

上 8:5) 所說的斐王別白則客死羅馬。

(3）安提約古四世的摯友（加上 6:14 ﹔ (6）分封侯斐理伯

加下 9:29) 亦是大黑落德的兒子，其母名克霎

同里息雅爭奪執政權而成為仇家對 帕特辣，被立為分封侯，治理依突

頭。原來安提約古四世己立里息、雅 勒雅，特辣昂尼，哥藍尼，巴塔乃

為自己身後的執政人（加上 3 雅及奧郎尼地區（路3: l ）。在這些

32 ），但臨終前竟變卦而立斐理伯 地區內很少有猶太人居住，但斐理

（加上 6: 14 ），當國王戰死於東方 伯卻能將這些地方治理得井井有

戰場之際，斐理伯運屍回安提約基 條，生活安定，故甚得民心，並為

雅準備自行執政。此時圍困耶京的 獲得羅馬的好感，將境內 些城市

里息雅，在功虧，簣之際，竟前功 重新修建擴充，並以皇家之名重新

盡棄，率兵逕返安提約基雅（加t 命名，比如以皇帝之女猶里雅之名

6:55-60 ）。斐理伯當然不是對手， 來稱貝特賽達城，又將帕乃雅斯

祇好逃往埃及，投奔仆托肋米非羅 ( Paneas ）改稱為凱撒勒雅（皇帝

默托去了（加下 9:21 ﹜ 名），並建築了一些羅馬神的廟宇

(4）夫黎摹雅人
等。執政 37 年，死後，他的分封

被安提約古四世委任為猶大總督
侯區劃歸羅馬的敘利亞行省。他就

「此人性情殘暴，甚於委派他的人」
是上述與自己的親經女撒羅默結婚

（加下 5: 22 ）。在他任期內正是安
的那位斐理怕。

提約古國王力圖對猶太人施行希臘 (7）宗徒斐理伯

化，使他們叛離自己的宗教時代 他的名字同其他的宗徒見於瑪 10:

（加下 6: 11,8:8 ），故此人與加下9: 3﹔谷 3: 18 路 6: 14：，宗 l : 13 ，是貝
29；加上6: 14所說的斐理伯並非同 特賽達人，與安德肋和怕多祿是同

一人。 鄉，耶穌親自召叫了他作自己的門

(5）黑落德斐理伯
徒（若 l :43 48 ），他又將納塔乃耳
介紹給耶穌。在增餅奇蹟實行之

是大黑落德由大司祭息孟的姊妹瑪
前，耶穌曾向斐彈一伯討主意，有意

黎安乃第二所生的兒子。斐理伯與

自己的親經女黑落狄雅結為夫婦。
試探他（若6:5- 7 ）﹔在耶京一批希

當大黑落德死時將國土分給自己的
臘人請求斐理伯引見耶穌（若 12:

兒子們來治理，但斐理伯竟毫無所
2 1-22 ）。受難前夕，他要求耶穌

獲，客居於羅為。他的妻子黑落狄
將聖父顯示給宗徒（若 14:8 ）。至

雅是位野心勃勃的女人，故有所不
於他後期的生活及傳教的情形，沒

甘，竟無恥的放棄了自己的丈夫，
有任何歷史的記載，但按傳說他曾

而與分封候黑落德安提帕，亦即斐
在夫黎基雅及里狄雅等地傳教，死

理伯的兄弟，公開同居，故此受到
於耶辣頗早城，遺體被運往羅馬﹒

若翰嚴厲的責斥，而若翰亦因此為
葬於十二宗徒大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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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執事斐理伯

教會初期在耶京幫助宗徒們的七位

執事之一（宗6:5 ），其後傳教於撤
瑪黎雅，將術士西滿歸化（宗 8:5-

13 ），並在由耶京至迦薩的路上，

歸化了厄提約丕雅的太監，給他施

行了洗禮（宗 8:26 40 ），其後傳教

於沿海地區（宗 8:40 ）。在海邊的

凱撒勒雅接待及照顧了第三次遠行

傳教歸來的保祿，當時他iE同他四

個未嫁且能說預言的女兒，同住在

此城（宗 21 :8 9 ）。關於他的其他

生平事E賞，我們毫無所知。

1874 斐理伯大事錄
Acts of Philip, Actus Philippi 

本書是以希臘文在 300 至 330 年間

著作的﹔其結構鬆強，重要意義和其他

偽宗徒大學錄的教義頗相似．輕視婚

姻，傾向諾斯士主義，喜愛奇事等。司

是本書所以異於其他大事錄，是因為它

明明顯示反對猶太人的偏見：至於其他

的特點乃是﹒天主寬恕痛悔己罪的人那

種高貴的道理。偽亞北狄雅在第六世按

他經常的辦法，以拉于文也寫了另本

適合於聖教會教理的斐理伯大事錄。

1875 斐理斯

全名為馬爾谷安多尼斐理斯，是52

至60年間猶太的總脅。他原來是喀勞狄

皇帝的母親安多尼雅的奴隸，後來主人

使他成了自由人。

他先與羅馬執政三傑之」安多尼的

孫女結婚，以後娶猶太王阿格黎帕第 4

1874 1876 

的女兒得魯息拉（即宗 25: 15 提及的阿

格黎帕第二及貝勒尼切的妹妹）為妾。

據羅馬史家塔西伯記載，斐理斯任

總督時，為人凶狠惡毒。猶太史家若瑟

夫亦記載：他對待熱愛自由及法律的熱

誠派，非常殘忍，釘死了許多猶太人。

於是那稱為「匕首黨」的因之而起，更

激烈地反對羅馬及一切與羅馬合作的猶

太人（參閱宗 21 :38) 
58年，保祿宗徒在耶路撒冷聖殿被

拘捕後，即被解送到凱撒勒雅，交由斐

理斯審訊，但未經判決，即被押在總督

府中，凡兩年之久（宗 23:23-24:27)

60年，斐理斯被尼祿皇帝撤職，由

頗爾基約斐斯托接任（宗 24:7) 。關於

斐理斯的妻妾，參見「得魯、息拉」條。

1876 斯巴達
Spartans, Spartiatae 

希臘的→座城市。此城的居民（斯

巴達人）曾與猶太人修好聯盟（加上 12:

乞討﹔ 14: 16 23﹔見加下去的﹔此事之
倡導者原是約納堂瑪加伯，但當斯巴達

人接受協議，［ill信訂立盟約之時，無J納

堂業已死去，而由他繼位的哥哥息孟來

完成訂盟（加上 14:16-23 ）。這段締盟

事蹟的記載，以及古代友誼的提及，本

是很有趣味的歷史文件，但其歷史性卻

為不少的非公教學者所否認，但是，若

將這兩封往還的函件仔細研究，下（加

上 12:6 18 司20-23 ），則覺得這批學者的

斷然否認是無充足理由的，並且斯巴達

人王阿黎為一世（ Arius I ）執政年代

( 309-265 ），與他寫信的對象放尼雅一

世大司祭的年代（ 323 300 ）是頗為吻合
的。在這封函件上，斯巴達人王強調兩

個民族原是兄弟，因間是亞巴郎的後裔

（加上 12:2 l ）。事實上，猶太人與斯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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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人並沒有血統關係，不過這是當時城

與城之間，及民族與民族之間，彼此表

示感情時的一種說法而已﹔聖經作者也

只是將這種古來的說法照抄記錄了下

來。再者，兩個民族在瑪加伯時代的締

結盟約的事是非常可能的，蓋這時猶太

人與羅馬人的關係非常良好（見加上15:

15-24 ），而斯巴達人又是向來惟羅馬

人馬首是瞻的民族，何況在斯巴達城已
住有不少的猶太僑民（加上的：23)

1877 斯蓋瓦

Sceva 

人名，意義不詳，是位猶太司祭

長，或者是屬於大司祭家族的一位人

物。他的七個兒子冒名驅逐邪魔，結果

在厄弗所得不償失，大受惡麓的折磨

（宗 19:14 17) 

1878 斯米納

Smyrna 

城名，按希臘文原有「沒藥」之

意，是小亞細亞的一個海港，地位適

中，地勢優良，有自然的理想、海灣，更

有赫爾摩（ Hermus ）河在此處入海。它

在厄弗所之北約五十公里處，但是直至

大亞歷山大時代，它並沒有受到人們的

重視。公元前 300 年左右，大亞歷山大
的繼位人，里息瑪苛才正式按計畫1 ，在

此地大興土木，開闢海港，使之成為一

重要的商業海港城市。白公元前 133 年

變成羅馬的屬地，並且對羅馬向來保持

著忠心耿耿的擁護，盡量吸收帝國的文

化及宗教，以帝國神祇的名字，命名本

域的街市，修建羅馬廟宇等﹔對羅馬的

如此熱誠只有當時小亞細亞的培爾加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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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與之媲美。目前這座城稱為依次米

爾（ Izmir ），屬土耳其國。

斯米納是默示錄上所提的七個教會

之一（默 1: 11 ），並有一封專函致此教

會（默 2:8-11 ），勸勉它要忠信於主，

不怕敵人的為難，並對它過去的表現加

以讚揚。

1879 斯塔狄

Stadium 

這個原來的希臘文名詞，在聖經上

有兩種意義：

1. 度量衡名詞
希臘文化時代，聖地的長度名詞，

但當時因地區之不同，也存在著不同長

度的「斯塔狄」’大致說來，是在 165至

198 公尺之間。巴力斯坦所用的「斯塔

狄」的長是 185 公尺，亦稱之為「羅馬
斯塔狄」或「亞歷山大斯塔狄」（見加下

11 :5 ﹔ 12:9 ：，路 24: I 3﹔若 6: 19 ; l I: 18 ; 
默 14:20 ﹔ 21: 16) 

2. 運動場
希臘民族是一個極重視體育的民

族，在它所屬的各大城市都建有運動

場，因為這種競賽的運動場的長度，一

定要有一個「斯塔狄」長，於是它就成

了運動場的代名詞。這些運動場的建造

及樣式，大致上相同的：它是一個長方

形的大廣場，漸漸將廣場兩端九十度的

方形改成半圓形，廣場上有跑道，跑道

上有起點與終點的標誌﹔廣場的兩邊有

觀眾的看台，大都是依自然地勢的斜坡

而建成，上有成行的高下不等的大理石

階，以容納大批的觀眾。事實上，現在

所有的運動場，亦仍然沿襲這種傳統的

方式所建成。在廣場上所表演的節目﹒

大都是田徑賽，有時則是拳擊、摔角或

比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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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祿在寫致格林多人書時，鑒於此

城有著名的運動場，且每兩年舉行一次
運動大會，曾經借此來勸告該城的教

友，在宗教生活上，要如同那些運動員

一樣，要善自克苦，勉力鍛鍊自己，善

用自由，以獲得最後的賞報：「你們豈

不知道在運動場上賽跑的，固然都跑，

但是只有一個得獎賞嗎？你們也應該這

樣跑，好能得到獎賞」（格前 9:24)

見 1195 度量衡。

1880 斯塔特

Stater 

一種銀質的貨幣，導源於馬其頓，

其價值相當於四個「達瑪」或四個「德

納」’約合 3.45 公分銀子。聖經上只提

及了一次，謂耶穌及伯多祿二人共繳了
一個「斯塔特」’當作二人的殿稅（瑪

17:27) 

見 1782 貨幣。

1881 斯塔輝

Stachys 

羅馬初期教會的一位教友。保祿在

致羅馬人書上特別向他問候，並稱他為

「我可愛的斯塔輝」（羅 16:9 ）。但是關

於他的生平事蹟，我們一無所知。

1882 斯德望
Stephen, Stephanus 

斯德望是初興教會的榮冠，實堪配

他自己的名字，因為希臘文 Stephanos

解說花冠。

1880 - 1882 

斯德望是個猶僑，或稱希臘化的猶

太人，即那些出生在巴力斯坦以外，說

希臘話的猶太人。公元 34 至 35 年間，

他與其他六位猶僑領受了覆手禮，被選

為執事（宗 6:5-9 ）﹔他們的職務是照顧

信仰基督的猶僑的寡婦（宗 6: I 參閱 4

32-35 ），並向猶僑宣講基督的福音（宗

6:9) 

斯德望是個有好聲望（宗6:2 ），充

滿聖神（宗 7:55 ）、智慧（宗6:9-10 ）、

信德（宗 6:5 ）、恩寵與德能的人（宗 6:

8 ）。他被選後約一年（公元 36年秋），
便因當時的教難而被捕（宗 l I: 19 ），解

至公議會，並被控說了褻潰梅瑟、天

主、聖地和法律的話（宗6:11-14 ）。在

受審之下，斯德望講了他那馳名的，也
是宗所記載的 27 篇演講中最長的演講

（宗 7: I 53 ）：他作了伯多祿（宗 IO ）和

保祿（宗 9: 15 ; 22:21 ﹔ 26:17-18 ）的先

鋒，率先明白了天主不只是以民的天

主，且也是外邦人的天主，因此，他引

用了七十賢士譯本的聖經（宗 7: 14) 
指出天主遠在聖祖和梅瑟時代，在巳力

斯坦以外（美索不達米亞、埃及、西乃

曠野）也賜給了人毆示與救恩，同時指

出達味雖身在耶路撒冷，卻未能如願以

償的給天主建築聖殿，而撒羅滿所建的

聖殿，卻不足容納那不住在人手所建造

的殿宇中的天主，藉此他願意否定法

律、聖殿、祭禮和許地的絕對性﹔最

後，斯德望指責迫害他的猶太人，接受

了法律而不遵守法律，殺害了那義人一

耶穌。他這篇演講，可說是當時歸依天

主教的猶僑的宣講精華。

在這無可反駁的演辭下（宗 6:

IO ），猶太人怒從心起，拖他到城外，

用石頭砸死他（參閱肋24: 14 ）。他們在

羅馬帝國統治下，原無處死權（若 18:

31 ），但適逢當年羅馬駐猶太總督比拉

多（ Pontius Pilatus : 26-36 ）被革職，
而新總督瑪爾切羅（ Marcellus : 36-?) 

仍未到任，因此他們便乘勢為所欲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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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7:54-60 ）。斯德望斷氣時，完全師

法了耶穌，求主寬赦殺害他的仇人（宗

7:60﹔參閱路23 :34 ），將自己的靈魂交

付給耶穌（宗 7:59 參閱路 23:46 ）。門

徒們埋葬了他，哭了他一場（宗 8:2 ）。

對他的死亡，保祿（掃祿）也投了

他贊同的一票（宗26:10: 8: 1 ），且還在

旁看守兇手們的衣服（宗 22: 20 ）。但

是，不久以後，在同一年裡（三六），保

祿卻成了斯德望的精神贓物，日後千古效

地繼承了斯德望向外邦人傳教的使命

（宗9 28 ）。誰曉得，斯德望的演辭，他

大方的殉教和他安祥的死亡，沒有給保

祿的神學和傳教精神一個深刻的影響。

至於斯德望在城外殉教的地點，按

照初世紀的傳說，是在耶路撒冷聖城以

北不遠，在那裡厄鳥多息雅（ Eudoxia) 

皇后於公元 430-440 年間，興建了一所

大殿，即今日道明會聖經學院，亦即耶

路撒冷聖經學院（ L'Ecole Biblique de 

Jerusalem ） 的地段，離大馬士革門

(Damascus Gate ）不遠。中世紀時，另

一傳說則認為斯德望致命的地點是在聖

城以束，離今日的聖斯德望門（ st 
Stephen's Gate ）不遠，在那裡今日有一

座聖斯德望堂。

1883 斯特法納

Stephanas 

人名，意謂「戴冠者」’是保祿在

阿哈雅最初付洗的一批人之一，他和他

全家皆信從了上主，故被稱為「阿日合雅

的初果」。他甘心為保祿的傳教事業服

務﹔保祿與格林多教會之間的來往信

件，可能就是由他傳遞的（見格前 7:

1 ）。保祿在致格林多人書t曾讚揚

他，並推崇他為該城教友們的模範（格

前 16: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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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 斯多噶派
Stoicism, Stoicism us 

聖保祿在雅典曾與斯多噶及伊壁鳩

魯、兩派的哲學士相遇交談（宗 17: 18) ' 

問此，我們在此略述斯多喝學派的由

來、主要思想和主要思想家。

斯多唱i辰、伊壁鳩魯派、懷疑論和

融合論（ Eccletism ），都是在希臘哲學

所謂重視倫理時代（約當公元前四至二

研紀）興起的學派。斯多噶派之所以千五

此名稱，是因為雅典城內有座「彩色

堂」（ Stoa Poikilc ）一亦譯作「城闡」或

「彩廊」’這派的創立人芝諾（ Zeno) ' 

經常在那彩堂裡施教因而得名。很值得

注意的是，這派的學者，多半不是希臘

人，而是羅馬人和小亞細亞人，就連創

立人芝諾本人也是塞浦路斯人（公元前

336-264? ），他大約在公元前314年上

到了雅典，受業於昔尼克（犬儒派

Cinici ）的哲學家克霄提（ Crates ）和墨

加拉城的施迪頗（ Stilpo Megarensis ）：制
後追隨當時的學院派學者芝諾克拉底斯

( Xenocratcs ）和波勒蒙（ Po lemon 

academici ）。他總攬諸家學說，而採取

折衷制，自 iL門戶，講學於雅典之「斯

多亞」（ Stoa ），即彩堂或彩廊。

芝諾學派的活動期凡 500 餘年，即

白公元前第凹世紀至公元第三、四世

紀。這學派的歷史可分為三期：前期，

中期和後期。前期（公元前三、三世

紀）的著名哲學家為創立人芝譜、基里

基雅人基利斯j皮（ Chrysippus，公元前

280 207 ? ）和阿索斯（ Assos ）人克利

安﹔武（ Cleanthes，公元前300-232? ）。牛
期的斯多l噶派的特點是折衷主義，事實

t ’這學派在公元前一一、 世紀中，

很受了亞理斯多德和柏拉圖的思想的影

響，最著名的思想家是帕乃齊社

( Panaetius Rhodiu s，公元前 l 的－

l {19? ）。和可與亞理斯多德相比的葭

忠、多尼約（ Posidonius Apamaeensis.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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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前 135-50? ）。他們二人將斯多噶學

說傳入了羅馬。思想方面由理論而更趨

實際，益發增加了對宗教的傾向。像這

樣的哲理精神，很合乎羅馬武士的風

氣，在帝國時代，大受歡迎。斯多噶派

後期（公元一至三世紀）的最大代表是

辛尼加（ L.A. Sene帥，公元 4-65 ）、慕

索尼約（ Musonius Rufus大概死於公元

98 年）、埃披克提式（ Epictetus

Hierapolitanus 公元的－ 120? ）和馬爾

谷奧勒略皇帝（ Marcus Aurel ii時，公元

121-180) 
此外，如同伊壁鳩魯派有他們的天

才詩人琉克里細斯（ T. Lucretius Carns, 

公元前 96-55 ？），同樣，斯多噶派也

有他們大詩人味吉爾（ P. Virgili us M., 

公元前 70-19 ）。這兩位大詩人的差

異，是琉克里細斯彈盡心力發揮了伊壁

鳩魯的思想，對伊氏的哲理簡直懷有一

種信徒般的熱忱。至於味吉爾，在他初

期的作品牧歌中，隨從伊氏的恬靜主

義，後來轉向新畢達哥拉斯學派和新柏

拉屆學i辰、最後接受了斯多噶派的思

想 s 味吉爾的宗教感，無疑是特別來自

斯多喝派的道義。許多學者以為他的史

詩伊尼易德（Aeneid-Aeneis ） 將斯多喝

派的宗教情緒和倫理思想，表現得充分

無餘。這一派的宗教和倫理思想，如要

以一句話來包括，那便是他們所常說的

「以神為師」（ Sequere de um ） 的一句

話。伊尼易德在宗教和倫理思想上，即

是以這一句話為出發點，為目的。

斯多噶派的教義包含三大部分：宇

宙論、倫理學和論理學 （ Physikon.

ethikon. logikon ） ﹔至於形而上學，他

們雖不排斥，卻不大注重，因此，引起

西塞祿（ Cicero ）不滿。

今略述斯多噶派的思想要日下：

雖然斯多噶派對於形而上學不大重

視，但顯而易見的，是他們的哲學家，

既反對柏拉圖和亞理斯多德等的惟心

論，也不贊成德誤頡利圖（ Democritus ）和

伊壁鳩魯的惟物論。他們認為精神與肉

體為一實在體的兩方面：精神是寓於萬

物間的主動要素，而物質則為它的被動
要素﹔因此，沒有所謂純粹的靈心。寓

於萬物間的精神乃是「羅格斯」

(Logos ） ，即宇宙的大原動力，理性的

泉源，簡直即是宇宙的「神」﹔換句話

說，斯多噶派的這種教義，很相似赫拉

頡利圖斯（ Heraclitus, 公元前 540-

470? ）的思想，把「羅格斯」視為原始

物質，以宇宙之有目的和秩序，全是出

於「羅格斯」的作用，以人的靈魂和理

性，是存於人身內的一星半點「羅格

斯」的火焰。精神物質不但不分，反而

互相混合，因此，這一派的學說很容易

使人陷入泛神論。對於人的地位，理性
的價值，他們也提得太高。按這一派的

主張，「羅格斯」幾乎有時即是使宇宙

協調，照顧一切的至高神。他們常明說

這種「照顧」（ Pronoia ）是出於至高神，

閃此，人應對他感恩懷愛，頌揚師法。

由克利安式讚頌則烏斯（至高神）所作

的那篇瑰麗的讚詞中，我們不難得到上

述各項的佐證。

由於斯多H葛派主張人分享「羅格
斯」的性質，且是神的照顧的對象，所

以他們的倫理觀倒也不同凡響。

人生的終向是在乎遵照自然律而生

活，順從道德，即至高之神的旨意。人

人都是由至高之神而來的，絕對平等，

自由人和奴隸的區別違反自然律，不合

乎至高神的規定。由於斯多噶派的宇宙

觀主張世代往復循環，萬年過後，宇宙

再從新開始，因此，他們不注重靈魂不

死不滅的道理。在前期的斯多噶派哲學

家看來，人一斷氣，他的靈魂就被吸
收，納入萬有，屬於全體，或復歸原本

的火。當初，斯多噶派的哲寸了，並不講

授至高神的賞善罰惡，到 f後來，尤其

是羅馬斯多噶派的後學，才提出這端賞

罰的道理，故此在伊尼易德第六卷中，

陰間（ Jnferni ） 和樂園 （ Campi Elys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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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得很清楚。

影響斯多噶派人生觀的另一原理，

即是「宿命論」。依「宿命論」，一切

都已預定，誰也不能打破這「宿命」的

鐵環（ Eimarmene ） 。雖然如此，修德

還是人的最高潔的目標，美德還是人的

相宜的賞報。但如果人陷於超越人力的

窘難中時，他可以自殺。辛尼加就說：

「你或囚於這牢獄←身體，或出離這牢

獄，全在於你」
斯多噶派的哲學含有缺點，是無可

否認的。至於這派的倫理，也許因為受

了畢達哥拉斯和柏拉圖思想的影響，一

般說來，倒還是可欽佩的。

他們講論人的職務（ 7泣的thekonta)

講得相當精微，西塞祿依據他們的理論

編寫了他的職務論 （ De Offic1叫，西氏

的著作又為聖盎博羅削所賞識，且仿妓

西氏依據基督的倫理，編寫了他的職務

論。此外，聖方濟各撤肋爵及一些聖教

會的聖師，對埃披克提式的品行和倫理

學甚為讚賞，德都良對辛尼加還說了一

句人所共知的話．「辛尼加屢次算是我

們的同道」 （ Seneca saepe noster ） 。

斯多噶派的倫理也有它的復興時

代﹔有些學者以為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

就受了這派學說的影響。按我國的）一些

作者，如唐敬果先生等，就以我國儒教

的倫理，頗似斯多噶派的倫理。事實

上，儒教所講論的正心、誠意、修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各端論題，無一不

是斯多噶派哲學家所討論的題目和主張

的題材。

斯多噶派的倫理雖可稱許，但謂天

主教完全接受了這派的倫理，那又絕對

不合乎事實。教會接受了柏拉圖、亞理

斯多德、斯多噶等派所講論過的真理，

而加以稱讚，加以詮釋，因為凡是真理

都是來白天主而歸於天主，但對於哲學

家、哲學派的錯誤，卻一一加以指點駁

斥。教會這樣行事，不是憑人的私意私

惰，而只本乎天主的歐示，即聖經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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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訓導權（弟前 3: 15) 

至於斯多噶派的哲學，尤其倫理，

為教會聖師所攻擊或批評的，可總歸於

以下五點：

1. 道德倫理基礎

斯多噶派的學者認為道德的基礎即

是理性 （ Phys恥Ratio ） ，人類法律的基

礎，也是人的理性。但如何不想，理性

既為天主的恩賜，人類的道德和法律的

基礎，豈不就是天主自己。可惜，斯多

噶派的哲學家認為這不可能。他們以為

既然有了他們所主張，而存於萬物內的

「羅格斯」’和他們所提出的「宿命」’

天主就不能有「超越性」，而只有存在

於萬物中的「內在性」（ Tra附cen泌的a

contra-Immanentia ） 。這說法大違反聖

經的道理。聖保祿講的很清楚．依據聖

經，一切法律都出白天主：藉敢示給選

民頒布了十誡﹔給一切外邦人，在他們

的心版上刻出了自己的法律，即所謂的

自然律（羅 l : 17-2:29) 

2. 宿命

「宿命」（ Eimarmene ） 本來有達斯

多噶派哲學所提出的天主的「照顧」

(Pr，仰。1α ），這派的學者自己也早已覺

得這兩件事有如水火之不相容，但他們

始終不予解釋，其實也不能解釋。按聖

經的敢示，所謂「宿命」只不過是種幻

想，其實只有天主的「照顧」。這種「照

顧」要求人自由而且甘心順從天主的旨

意。聖保祿在雅典發表的道理正是針對

斯多噶派而講的。其中所提的某詩人的

話，即是這學派的學者阿辣突斯

( Aratus ）。保祿首先努力糾正他們的思
想，然後把他們喜歡討論的「天主照

顧」的題目加以暢述（宗 17:15 34) 0 

3. 「羅格斯」

放下其他的希臘哲學派不談，只就

斯多噶派哲學家所論的「羅格斯」來

說，其概念種類多得可謂驚人，最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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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萬物的合理性與正當性，治理萬

物者，與至高神幾乎同化的火、神、氣

「羅格斯」是物質的，「羅格斯」推動一

切而使萬物出生存在﹔「正真的羅格

斯」（ Orthos Logos ） 等於宇宙的自然

律，人的「羅格斯」是眾神眾人及宇宙

的「羅格斯」的一部分 （ Kata ton koinon 

theois kai andropois Logon ） 等。但明

心見性的聖若望，卻說「羅格斯」乃是

全能而創造萬有的天主的話。聖宗徒講

的「羅格斯」’並非沿襲希臘任何哲學

派系，更不是准羅（ Philo Alexandrinus ）的

言論餘音，他的「羅格斯」係來自舊約

的散示。按舊約記載，那全能的「天主

的話」’質是「天主的智慧」’或「天

主智慧」的表現﹔因此，我國譯者如把

「羅格斯」譯為「道」’也與聖經的原義

相悴，因為「道」在我國哲學家的作品

如同「羅格斯」在希臘哲學家的作品一

樣，具有二十多個不同的概念。雖然有

時「羅格斯」這字也指示「話」或「言」，

但究竟這種意思並不多見。依據全部聖

經的思想，聖若望的「羅格斯」即是那

具有創造力，和光照一切的「天主的

話」’是「有位格的智慧」。為此，天

主教會歷來將「羅格斯」譯作「聖言」（若

1: 1-18 ），確實是很相稱，很相宣的。

4. 天主的照顧

上面說過，斯多喝派所講的「照

顧」’無法與他們所講的「宿命」相合。

他們的「照顧」與天主教指的「照顧」’

字雖同而意義卻有別。因此，初期的教

父就早已給我們指出斯多噶派哲學縱然

不是泛神論，也不免使人陷入泛神論。

此外，他們所講的，使人過於自滿自

足，對於罪惡不易感到內心慚愧，自覺

負疚。的確，在這一點上，神秘教遠比

斯多噶派為佳，因為神秘教至少引人承
認自己是個負罪，而需要救醋的受造。

參閱神秘教條。

1885 - 1886 

5. 人性和人的終向
斯多噶派哲學雖然要求人要有高尚

的道德，但對身後事所講的理論卻極其

凌亂。日後他們也講論死後善人受賞，

惡人受罰（見上），但這並不是這派哲

學固有的原理，更不是這派學理的發

展，而只是承受了新畢達哥拉斯及新柏
拉圖哲學派的遺產。

總之，斯多噶派哲學，特別是他們

的倫理學，固然長處不少，保祿也可能

引用了這學派的一些普通術語，並承認

其中含有一些真理（宗 17 ），但就精神

和道理的奧義來說，聖經的敢示和斯多

噶派的哲學原理，實有天壤之別。

見到人、 453伊壁鳩魯派、 2100聖經中的

哲學 c

1885 普耳

Pul, Phu/ 

亞述帝國的一位君王，他在以色列

王默納恆時代，侵擾北國以民，並將一

部份以民帶走充軍，默納恆王只有稱臣

納貢，交送了一千「塔冷通」銀子給普

耳王（列下 15: 19：，編上 5:26)
學者們根據巴比倫的古代文件，咸

認普耳就是聖經上數次提及的亞述王提

革拉特丕肋色爾三世（ 745-727 ），他於

公元前 729 年攻佔了巴比倫，而普耳一

名的來源是出於巳比倫文。

見 775 亞述。

1886 普農

Punon, Phunon 

地名，意義不詳，可能有「礦穴」

之意。是以民輾轉曠野時的第31個紮營

的地方（戶 33 :42 ），這個地方的名字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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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至今，阿拉伯人稱之為輩南（ H.Feinan)

廢墟，位於阿辣巴谷地東面，周圍的山

嶺呈露含有大量銅礦的深綠色。自古以

來，格外在羅馬帝國時代，即有人在這

裡閒採這個豐富的礦源，至今仍留有大

批的礦渣，供人憑吊。也就是在普農的

附近，以民曾經抱怨梅瑟及天主，不應

將他們白埃及領出而置之於曠野的死

地。上主大怒，打發了毒蛇咬死了不少

的以民。梅瑟心為之動，求主息怒，拯

救百姓，天主命他作了一條銅蛇，﹛吏被

咬傷的人們，仰望它而復生（戶21:4-9 ）。
梅瑟作銅蛇的記載，在這盛產銅礦的地

區，是非常可能的。

1887 普特

Put, Phuth 

民族名，意義不詳。在歷史書上只

見於創 10:6﹔編上 l :8 ，是含的後代。

但數次出現於先知書上：依 66: 19 將普

特人與塔爾史士、路得、默舍客、洛士

等民族放在一起。耶46:9以他們與雇士

人和路丁人相提並論。則 27: 10 則將他

們與波斯人和路丁人同時記載，或同雇

士和路得人放在一起（則 30:5﹔參見則

38:5 ）。由上所述我們可以斷定，普特

是屬於非洲的一個民族：或更清楚的說

是非洲沾紅海區的一個民族。有不少的

學者強調他們就是後來歷史家所稱的利

比亞民族。這種說法除了聖經上的證據

之外，也有一些古代其他文件為之作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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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 普登

Pudens 

人名，意謂「有廉恥的」，或「重

節操的」’是羅馬初期教會的一位教

友，當保祿第二次在羅馬坐監時，他曾

經在保綠致弟茂德的書信上致候弟茂德

（弟後4:21 ）。按古代的傳說，他曾是羅

馬的參議員，為聖伯多祿所歸化，並謂

他的兩個女兒皆成了聖女，即聖仆辣瑟

德（ Praxedes ）及聖普登齊雅納

( Pudentiana ）﹔但毫無歷史根據。

1889 普陵節

Pur Purim Phur. Phurim 

原文有「命運」之意，是猶太人最

歡樂的節日，每年於「阿達爾」月的十

四及十五兩日慶祝（即現今之三月

初）。關於「普陵節」的來歷，在艾 9:

20-32 業已清楚指明，是為記念客居於

波斯的一批猶太人，如何在上主特別照

顧之下，逃避了敵人的陰謀，而獲得了

救援，保全了性命。當時在居於波斯的

猶太人中，有一位名叫摩爾德開的人，
他曾因破獲宮廷中的叛變陰謀，而有功

於王朝﹔同時他的堂妹艾斯德爾又被選

為皇后，遂招致國王大臣哈曼的嫉視，

再加上摩爾德開拒向哈曼行禮致敬，更

使哈曼怒火填胸，竟遷怒於所有客居於

波斯的猶太人，勢非將他們殺盡滅絕，

決不甘心。此時猶太百姓大驚，開始祈

禱守齋，哭求天主施救。果然，天主斃

了他們的祈禱，再加上艾斯德爾皇后的

從中周旋，猶太人處於山窮水盡之際，

竟能逢兇化吉而重見天日，陰險惡毒的

哈曼反自招殺身之禍，而摩爾德開卻受

到國王的高舉重用。

自此之後，猶太人每年大事慶祝紀
念這得救的吉日，屆時全民大歡，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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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 - 1893 

同樂，卻因此不知不覺之間，滲雜了一

些世俗的色彩及低級的取樂：男扮女

裝，女扮男裝，雖是梅瑟法律上所禁止

的（申 22:5 ），但也屢見不鮮﹔青年人

更扮成舊約上的人物，結隊遊行，時至

今日，仍見於以色列的台拉維夫（ Tel

Aviv ）城。

曾經有人將猶太人的「普陵節」與

古波斯的節日相連，或更謂「普陵節」

根本是導源於波斯民間節日的慶典﹔但

這種說法未免太過牽強，因為聖經上清

楚記載，普陵節的來源是由於向天主感

恩致謝的心情，是與拯救的上主有直接

關係的，而並不是取自外教人的習俗。

1890 普黎斯加﹝普黎史拉﹞

一位僑居於格林多的猶太基督徒的

妻子，她的丈夫名叫阿桂拉，二人皆是

保祿的好友，曾收留保祿在自己家中居

住，聖保綠有時稱她的名字為普黎斯加

（羅 16:3﹔弟後4: 19 ），有時稱為普黎史

拉（宗 18:2，詣，格前 16: 19 ），後者應

是一種比較親熱的稱呼。

見 1024 阿桂拉。

1891 普黎史拉

Priscilla 
見 1890 普黎斯加。

1892 普提法爾

Potiphar, Putiphar 

人名，按字意，依古埃及文，大約
是謂「法郎的恩惠」’是法郎的內臣兼

衛隊長。他自依市瑪耳人手中買下了若

瑟作他的奴僕﹔後因他聽信妻子對若瑟

的誣陷，而將若瑟下在監裡（參閱創刊：

1 20) 

1893 智慧

Wisdom, Sapientia 

在全部聖經，尤其在舊約中，「智

慧」的概念佔著一個相當重要的位置。

可是按一些學者的意見，智慧文學產生

在那些偉大先知的民族中，似乎是件很
奇異的事。他們認為：也許智慧的文學

並非產自以民，而是從外域傳入來的﹔

也有其他的學者主張：先知固然宣揚天

主的話，天主的旨意，而智慧書的作

者，卻只披露一些善良的人，一些君子

的思想而已。直到本世紀前半葉，擁護

這些奇特意見的非公教博士原屬不少﹔

到今日，他們還有自己的後學，可是大

體說來，這些後學一現代的批判學

者，對智慧文學所抱的觀點，卻和他們

的先師大異其趣。現代的批判學者，研

究民族學及宗教比較史文件後，一方面
發現了智慧文學是屬於普通現象，常見

於古代民族，尤其是亞洲民族﹔另一方

面他們也發現了以民聖經中的智慧，有

些特點在其他民族的文學中完全闕如﹔

再說，批判學者也發現了舊約中的智慧

書，不僅與舊約史書相關，而且與先知

書也有著密切的關聯。他們承認在智慧

書上，找不到舊約的脊梁，默西亞道

理，可是，他們也在在聲明智慧書有如

先知書，給默西亞準備了道路，並且，

為瞭解默西亞的性質，明白他的使命，

如先知書一樣，同屬必要，同樣很有梅

益。

1. 智慧的重要術語

古代民族無不重視智慧。中國文化

歷史上的儒、君子、至人、大丈夫、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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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智者等名詞，都在證明古代黃帝子

孫對智慧的推崇。智慧不只是一種應付

環境的詭計，一種行事的方法，或一種

美好的計諜，而是用以教訓人應如何生

活，如何在世上承行天意的大道理。中

國的主義言和十三輕的大部份，都在解釋

智慧的實在要義。

雖然在亞洲廣大的地區內，對於有

關智慧的文學，中國榮佔了首位，可

是，在阿拉伯和印度，智慧的文學也很

豐富而且優美。還有在古時的巴比倫及

埃及文件裡’也遺留了一些屬於智慧文
學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埃及賢哲阿

門摩培的智慧篇（ Sapientia Amenem

ope ） ，因為緩言的作者在 22:24-24: 16 

一大段內，是仿效了他的著作而編寫

的。希臘的著名七位賢士，羅馬最古的

嚴言一大部分現保存在普布里約

( Publilius Syrus ）的著作內，以及斯多
噶派作者的作品，都證明智慧文學在古

時的普遍性。

因此，希伯來民族的智慧文學，也

當是一個自然現象。這文學猶如在其他

民族中的一樣，是由經驗觀察和考究而

產生的﹔經驗觀察事實後，推論出一端

真理來，普通用押韻的嚴言將它表出，

如鐵16: 18「驕橫是滅亡的先聲，傲慢是

隕落的前導」

希伯來文採用的智慧術語名詞約有

十餘個，如智慧、理智、智識、認識、

明智、明達、聰明、見識、通達、計

謀、計劃、機智等。按言語學，這些名

詞如希臘文 Sophia ’拉丁文 Sapien ti a 

’以及其他與這兩字相類似的名詞，最

初是指一種實際於人有益，且教訓人如
何脫免難事的見識。

含有智慧的先賢歲言，在古代國家

裡，先後成了國家的一種寶藏﹔師父把

這些寶藏傳授給自己的徒弟，於是有不

少的全集留傳到現代。在撒羅滿登位以

前，以色列人民早已有了智慧的錢言﹔

可是由於君王特別熱中智慧文學，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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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以他為智慧文學的鼻祖，以致把一些

不是撒羅滿寫的智慧作品，也歸屬於

他﹔同樣的事也發生於聖詠集 達味

之後所著的聖詠仍歸屬於達味，和發生

於梅瑟五書一一些法律明明是在梅瑟

死後規定的，也仍歸之於梅瑟。在舊約

中，除了撒羅滿的智慧（戴 l :1 ﹔智 7: 1 

5 ﹔ 9:7) 外，其他如編下 19﹔德 47: 15 

19﹔列上 5:9 14 ; 1O:1 9 等，也記述了

東方人和埃及人的智慧（列上去 10)

厄東人的智慧（耶 49:7 ），巴比倫人的

智慧（耶 50:35 ﹔ 51:57 ）。由此可推論

以民也採納了外邦民族的智慧，就如日

後聖保祿也引用了一些外教作者的話，

如宗17:28：，格前 15:22,23﹔鐸 1: 12等。

2 舊新二約內智慧的要義

在舊約中，若將先知書與智慧書兩

相比較，似乎兩者之中彼此有著很大的

區別，事實也確如此﹒先生日是奉天主之

名，且憑天主與以民所訂的盟約，直接

熱烈向天主的百姓發言﹔但是智者，通

常的說，不單向選民，而且也向異民發

言。他們的講論，一般說來，並非本著

天主的敢示，而只憑自己的經驗和自己

民族的傳統：但由於他們的民族是天主

的子民，天主子民的傳統又與天主的敢
示本質上是分不開的，所以舊約的智慧

書，就呈現和其他異教民族的智慧文

學，相同和不相同的兩種面曰：一面相

同，因為同出於經驗和民族的傳統﹔一

面不相同，因為舊約智慧文學究有天主

的散示，和天主委派的先知的宣講？為依

歸。

就因為以色列的智者，接受並重視

自己民族的傳統，他們不僅把智慧作為

理智的對象和人力所能達到的目標，而

且以智慧是，並且更是天主的恩賜：厄

里法次在夜間的奇視中獲得了智慧（約

4: 12-16 ）﹔對於厄里為，智慧不僅是經

驗的結果，而且特別是天主的恩賜（約

32:6-10 ：全能者的氣息賦與人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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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說﹒天主聖神把智慧賜與智者，有如

昔日默感先知樣（約 32:19-22 ）。既

然為猶太人，智慧是天主的恩賜，那

麼，把天主的散示當作最高的智慧，又

把梅瑟的法律和其他的聖經書籍視為智

慧的寶藏，該是很容易和很自然的結

論，事實上，德的作者就說：「生命的

道理和真理的智慧，這一切都包含在至

高天主的盟約書上．．．．．．」（德 24:32-

39 ）。智慧篇的作者更把自然科學和超

性的智慧，都當作天主的恩賜，換句話

說，連自然的知識也是天主的恩賜，因

為自然知識不僅是人力的產物（它不是

完全獨立的），而且也同樣是天主的恩

賜（智 7:15-21)

人欠天主各樣的智慧和知識，因為

只有天主是知識和智慧的泉源，天主的

上智對世人是瞎瞞著的．「智慧的道路

人不認識，．．．．．惟獨天主認識她的道

路，惟有他知道她的處所．．．．．．」（約 28:

日－ 28 ）。人憑己力，企圖獲得天主的

智慧，甚至敢以自己能夠相似天主，那

只是心高氣傲的妄想（創3:5-22﹔則28:

1-5 ）。智慧乃屬於天主，人只能由天主

蒙受智慧。其實救恩的歷史己說明天主

如何將這恩賜賞與世人：天主賞給若瑟

和達尼爾詳夢的知識（創 41 :25-40﹔達

I: 17 ），也賜給梅瑟和亞郎行奇術的知

識（出 7: 11-13﹔智 10: 16 ），也賜了適
當的知識給預備大司祭服裝的藝術家

（出 28:3 ﹔ 31:3,6; 36:1-3 ），同樣也將

知識賜給了要製造聖殿和聖殿內各種器

具的人（出 28:2-5 ﹔ 31:2-11)
可注意的是：按最古的舊約書，天

主曾把智慧賜給君主、判官、首領，如

梅瑟（戶 11:17,25 ），梅瑟的助于（申

1: 13 ），君王（鐵 8:15-16 ），達味（撒

下 14: 17,20 ），撤羅滿（列上 3:11,28)

和未來的默西亞君王（依 9:5)

按較後所著作的舊約書，天主賞賜

智慧給一切渴求的人士（鐵 l :20-23 ; 2: 

6﹔詠 32：狄德 1:9-10 ）。事實上，獲得

1893 

智慧的人是那些天主所喜愛的人（訓 2:

26 ），和聖善的靈魂（智 7:27)

天主的智慧在人心靈中所發生的效

能，乃是認識天主（約 1 1 :6-9 ），強有

力的口才（約 32:8,18 20 ），那中悅天

主的坦白（智9: 16 19 ）以及先知的精神

（智 7:27 ）。以上都是指個人所受的智

慧。可是，天主也不斷賞賜智慧給他的

全體選民一以色列，德 24:12,13 記

載：「那造化我的．．．．．．說道：你要住在

雅各伯那裡’在以色列中建立產業，在

我的選民中生根」。參見智 10: 17﹔巴 3:

37 。

末了，為使個人和以色列全體于民
能獲得天主的智慧，或增強這項恩賜，

尚有以下兩個辦法，即祈禱（智7汀， 8

21 關於這點智 9: 1 6是篇最好的範

例）和教訓，或施教或領教（智 6:9 : 

「．．．．．．要你們學習智慧．．．．．．」）。

新約關於「智慧」這論題，大致與

舊約相同，「智慧」有時指人力所能達

致的智識，如宗 7:22 ：「梅瑟學習埃及

人的各種智慧」，有時指示天主賞賜給

人的一種恩典，如宗6:10﹔路21: 15﹔有
時表示一種特別的神恩。天主賞賜這智

慧或叫人辦事明智，或叫信徒深入天主

的奧理（格前 12: 8 ）。其智慧是源於上

主的，與之相反的是「本性的智慧」（格

後 1: 12 ），或「屬於血肉的智慧」（雅 3:

15 ）﹔雅各伯且稱這血肉的智慧是「屬

下地的，屬魔鬼的」，因為這種智慧係

本著因罪惡墮落的人性而生，尚未受到

超性的光照。

雖然「天主的智慧」的解釋，在舊

新兩約上大致相同，但新約仍然有它的

特殊解釋，即天主是藉著宇宙和默感的

經書，向世人顯示自己的智慧（格前 l : 

21 ）。天主的智慧多次等於天主的計劃

和照顧（瑪 l 1: 19 ）﹔天主的智慧也指示

那世人無法懂得的，天主藉以拯救墮落

人類的深奧莫測的作為（羅 l 1 :33﹔默 7:

12-17 ）。畢竟按聖保祿的道理，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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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德能和智慧完全在基督身上顯現出來

了，因此，保祿稱基督為「天主的智

慧」（格前 l :24 ），因為天主把自己的智

慧藉著基督和基督的死亡，給人全然敢

示了，並藉著基督為人開做了一條得救
的新路，即人不能靠自己理性的智慧獲

救，必須有賴於信德，憑著謙遜虔恭的

精神，來接受人們視為愚妄的福音，才

能獲救。

3 天主的智慧

天主的智慧和天主的全能，在他的

一切受造物上不斷地顯露出來﹔為了這

緣故，先知們異口同聲讚揚天主的智

慧：「萬軍的上主，真是神奇，他的智

慧真是超絕」（依28:29﹔耶 10: 12 ）。約

伯傳的大題目即是「天主的智慧」，其
他的智慧書、如殼、德、智、訓，一般

說來，都把天主的智慧和世人的明智連

在一起，只有約把天主的智慧和德能，

單獨提出來敘述。

可是「智慧」非但是天主的一項屬

性和美德，她更在鐵8﹔約28﹔巳3，德
24﹔智 7 諸章上轉而位格化了﹔並且，

按字面來講，似乎是成為一個與天主隔
離而獨立的位格。聖教會初期的教父，

把這些經文，直接歸俐在「聖言」’即

「聖子」身上。然而舊約時代的信徒究

竟對這端道理覺悟到什麼程度？依筆者

意見：他們只把這些經文當作天主智慧

的一種極生動的描述罷了。雖然他們不

甚了解，但天主的上智卻藉著這些位格

化的智慧的描寫，早在他們的心靈上作

好了事前的準備工作。當聖子降生為人

親自聲明：「我與父原是一體」（若 10:

30 ）時，他們才可稍微瞭解到永生天主

的內在生活。的確，在舊約時代，這些

被視為謎的經文，到了新的時代，它們

的深奧意義，便彰顯出來了。聖若望和

聖保祿透過歷史上的耶穌的生活和敢

示，更徹底明白了舊約所載的天主智慧

的精微意義﹔教父和聖師們便紛紛師承

並闡明兩位宗徒的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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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把基督對自己，或宗徒們

關於他所說的一些事加以推究，我們就

可以明白舊約上位格化的智慧，按聖經

的奧義，實在是在暗示天主聖言，或更

具體說，暗示降生為人的聖予一耶穌

基督﹔同樣也可明白，新約確實完成了

舊約，正如聖奧斯定的那句名言所說：

「新約隱於舊約，舊約現於新約」。茲

摘錄下列數則引語以作參證：

若 8:42 ，基督說：「我是由天主出

發而來的」’參見德 24:5 ：「我由至高

者的口中出生．．．．．．」﹔參見葳8:27,3 1 。

按若 3:35 ，天主把一切委托給自己

的聖子：「父愛子，並把一切交在他手
中．．．．．．」﹔智 10:1-11:1 描述天主把治理

人類和救護人類的權柄完全委托給智慧。

按若 5: 17，峙，基督時常工作，因

為天艾也時常工作：「我父到現在一直

工作，我也應該工作．．．．．．」﹔智 7:21 ; 

11: 17 ; 15: 1也講述智慧與天主在一起而
常常工作。

若 14: 10 記載基督很密切的與他的

天父，並在他的天父內生活：「你不信

我在父內，父在我內？」歲 8:30﹔智 8:3

等處就是描述智慧與天主的密切關係。

此外，也可對照若 8:51 和智 6: 18-

22﹔若 8:46 和智 7:25-30﹔若 8: 12 和智

7:26﹔若 3: 12 和智 9:14,16 等經文。

神秘學家也把許多智慧書上和福音

上所有相同的地方來作比較，不過他們

特別注重天主的智慧與世人的交往，因

為這些交往非常美妙地揭露了救主對自

己信徒所懷的熱情。

天主的智慧有時也指天主的聖寵，

因為聖寵使人與天主密切結合（智 7:

14 ），有時借喻她為慈母，為童貞，為

新娘，為大方的主母（嚴9: 1-6 ）﹔這些

被神秘學家直接或間接視為在舊新兩約

上互相輝映的特徵’成了許多聖師、聖

人和神修學家的高超道理的基礎。

見 721 言，聖昌、 1634 敢示、 1710 教專

史， 1453 恩寵、 2180 聖經中的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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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 智慧書

The Wisdom Books 
Libri Sapientiales 

在舊約聖經中，有一部分，教會自

古以來，稱為「智慧書」或「哥︱︱誨書」’

即聖詠集、約伯傳、鐵言、訓道篇、雅

歌、德訓篇及智慧、篇，這七部經典皆屬

於聖經中的智慧文學，雖然它們的文體

並不劃 ，但它們的內容卻是自成一

格，與其他經典的內容，如歷史、先

知、及法律書是迴然不同的。決定智慧

書的因素有二：其一、寫於充軍至耶穌

降生的時期：其二、寫作的目的不只是

為以民，也是為全世界人類，並且所討
論的內容特別注重倫理道德，而不是專

以教理神學為出發點。此外，另一特點

是作者當時已多少受了外教哲學思想的

影響，這一點尤以智慧篇為然﹔不過在

與宗教有關的智慧觀念上，作者卻沒有

完全跟隨教外哲學思想的潮流，相反，

卻有自己獨特的見解與立場乞作者並在

聖神的默感之下，甚至發揮了比教外哲

學更為高尚的思想，使人對「智慧」有

了更為清晰和深刻的認識。

智慧書的另一特點，是它們大都以

簡短的格言方式來教訓人，這一點卻十

分相似中國古傳據有lllll誨意義的成語或

格言，但在聖經上卻不可一概而論，因

為有不少的部分是以訓誨詩、稅歌、讚

詞的方式而出現的。

另一點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智慧文

學上所強調的智慧，主要的並不是理

智、明悟、學問方面的智慧，而是人生

處世為人方面的實際準繩，亦就是人格

道德的表現﹔它訓誨的對象並不是團

體，而是單獨的個人，是以父親教訓兒

子的口氣來表達的，而智慧的泉源，猶

如為一切古中東的文化民族，是來自

神，來白天主的。如此無形中為即將來

臨的更高崗的基督教倫理準備了道路。

見 1893 智慧。

1895 智慧篇

Book of Wisdom, 
Uber Sapientiae 

1894 - 1895 

本書是屬於次正經中的一本書。其

作者應是一位僑居於埃及亞歷山大里亞

城的猶太人，時在公元前一世紀。本書

不少重要抄本有「撤羅滿的智慧、」為標

題，看來作者是撒羅滿，其實不然：這

只是當時的一種習俗，作者假借撒羅j繭

的名，以增加自己著作的身價而已。蓋

本書所論既是智慧，而在歷來的猶太人

中，最著稱於智慧的又是撒羅滿﹔是以

將自己的著作歸於撤羅滿名下，其實其

他的智慧書，比如訓道篇亦稱為撒羅滿

的著作，古代的人固然大都隨從此說，

確以撒羅滿為本書的作者，但也自很早

以來，已有不少的學者及教父們看出了
這種說法的不確。

1. 內容

大致可分三部份：第一部份（ I 

5 ）：勸勉人要盡力追求智慧，因為智

慧對人生有很大的益處﹔第二部份（ 6

9 ）：申述智慧在撤羅滿君王身上所有

的作為，而被猶太人稱為「智慧之

父」﹔第三部份：（ 10-19 ）說明，並強

調智慧是人類生活的指南，她格外是猶

太民族的導師，因為是她拯救了百姓：

相反的，那些敬拜邪神偶像的人們，卻

受了嚴重的懲罰。總而言之，作者的意

思不外是警告那些僑居異地的猶太人，

不要受外教哲學思想的誘惑而跟隨外教

人的習俗禮教﹔另一方面也是向那些以

外教哲理而自豪的希臘人指示，猶太智

慧並不次於他們的哲理﹔相反的，只有

過之而無不及，因為她的來源是造萬物

的真主宰。

2. 語言

如果本書確是撤羅滿的著作，所用

之語言自當是希伯來文無疑，可是古代的

教父們即己對此表示了懷疑的態度，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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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色彼，奧斯定及熱羅尼莫等，都以為

「希伯來人不認識智慧篇」’是以現今的

學者認為本書之原文希臘文，是一位不知

名的作者，在亞歷山大里亞城為那些已不

識本國文化的猶太人所寫的一本書﹔其次

由本書的文筆亦可看出它的原文應是希臘

文，蓋有不少詞句的構造形式，是完全出

於希臘文的，不見於其他語言﹔其次還有

不少的複合字是完全不見於希伯來文的，

而在希臘文中卻是屢見不鮮。作者是一位

十分熟悉希臘文化及其人情風俗的學者，

並對全部舊約亦有相當的研究，其所用之

舊約部份似乎是七十賢士譯本，這由其所

引證的舊約部分可以知道，並且現代的學

者皆強調：全部智慧篇是出於一位作者的

手筆。

3. 時代

作者不時指出在埃及所發生的災禍

（智 14:22-30 ），以及迫害猶太人的事蹟

(11:5-19 ﹔ 12:23-27 ），並有不少猶太

人背棄自己宗教的事實（ 2:10-20 ﹔ 3: 10-
13 ; 5:1 14 ）。這一切都在證明本書問

世的時代是舊約晚期，且已含有新約的

風味﹔對於人生已有與新約很接近的超

性思想，堪稱為舊新約的中間橋樑’謂

為舊約中最晚的一部著作，殆無不可。

見 1893 智慧、 1894 智慧書。

1896 朝拜、叩拜﹝欽崇l
Adoration, Adoratio [Adore, 
Adora re] 

按希伯來或希臘原文，含有俯伏在

地，或叩首至地之意，這是東方民族表

示尊崇的最高敬禮。這種敬禮在聖經中

含有兩種意義：一種是宗教上的，一種

是社交上的。這種敬禮，如果應用在宗

教上，只能歸於至高無上的真神，上主

天主，以表示承認上主的無限尊嚴與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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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權（創 24：詞，43﹔出 20：只詠 95:6

等），絕不能歸於任何人或任何受造物

（出 20:5 ﹔ 34: 14：，瑪4: 10﹔宗10:25﹔默
19: 10 ﹔ 22:8 ）﹔如果應用在社交上，則

多用於國王（撒下 9:6-8 ﹔ 14:22,33) ' 
也偶而用於其他的人，以表示敬意或感

恩之情，如創 18:2 ﹔ 33:3﹔出 18:7﹔撒

上 20:4﹔瑪 18:26 等。所以在外表的禮

儀上看來，二者毫無區別﹔但在行禮者

的意向中，則有絕大的區別。在新約

中，「朝拜」的最高敬禮，不但歸於天

主，亦歸於耶穌基督（斐 2:10﹔希 1:6 ﹔

默 5: 11-19 ; 7:9 12 等）。但耶穌在世
時，四福音所記載的朝拜或叩拜耶穌之

事，並非常指此種宗教上的最高敬禮，

有時是認耶穌為國王或默西亞，如瑪2:

2,8,l l ﹔谷 l 5: 19 ，有時認耶穌為具有神

能者，如瑪 8:2 ﹔ 9: 18; 14:33 ; 15:25 ; 
20:20﹔谷 5:6﹔若 9:38 等。當耶穌復活

升天之後，當然堪受此種至高無上的敬

禮了。
見 291 主。

1897 曲攝制路

Dew, Ros 

巴力斯坦是出名的乾旱地區，但是

夜聞自西部颱來的海風，卻帶來大量地

中海的水份，變成朝露，潤濕乾燥的田

野植物。它在春雨之後及秋雨來到之前

這一段時間內，更具有重大的價值及需

要，它被視為上主的祝福（創27•兒，沛，

申 33 ：日，約 38:28﹔詠 133:3 ﹔米 5:6;

匣 8: 12 ），一旦中止卻被視為上主的懲

罰（列上 17: 1 ﹔蓋 1: 10 ）。以民在曠野

中所食的「瑪納」’猶如豐盛的露水降

落在地（出 16：日， 14﹔戶 l 1: 11 ）。基德
紅在接受上主的民長任務之前，即求上

主賜以露水的聖蹟（民6:37 40 ）。南方

吹來的風阻止露水降落（列上 17: 1 ) 



＋二畫

朝露象徵財物的豐富（約29:19﹔見

詠 l 10:3﹔歐 14:6 ），但它也象徵財富的

虛幻及易失（歐6:4 ﹔ 13:3﹔依 18: 14﹔鐵

19: 12) 

1898 棄絕

Excommunication, 
Excommunicatio 

將某人因犯嚴重的過犯而棄絕於團

體之外的措施，在猶太民族及初期教會

中都曾予以實施，格外是如果所犯的過

失不只是開罪於天主，並且亦是對團體

的羞辱，危及他人時。這種棄絕有暫時

及永久的分別，它的目的卻是在希望如

此使犯過的人回頭改過。

在舊約中最顯明的例子，見於厄上

10:8 ：當時眾首領和長老議決，由充軍

歸來的以民：凡三日內不來耶京參加集

會的，「他的一切財產應充公，他本人

也應由充軍歸來的會眾中革除」。梅瑟

法律上亦曾例舉應受棄絕的過犯：未受

割損者（創 17:14 ），不守安息日者（出

31: 14 ），破壞某些倫理法律者（肋 18:

19 ﹔ 20 汀， 18 ），格外是破壞禮儀法者

（出 12: 15' 19 ﹔ 30:33,38﹔肋 7:
20，剖，25,27等），都「應由民間通j除」。

谷木蘭的宗教團體亦有開除團籍的規

定。

在新約時代，誰「若承認耶穌是默

西亞，就必被逐出會堂」（若 9:22 ﹔ 12:

42 ），耶穌自己也以此來提醒門徒們

（若 16:2：，見路6:22 ）。但是我們不能確

定這種懲罰的性質何在，及它的時間

性，現在所有的一些明文規定，大都是

出於第一世紀之後的經師之手（見

Strack-Billerbeck) 

耶穌賜給伯多祿的「束縛及釋放」

（瑪 16:19 ）的權柄，自然與實施棄絕與

解除棄絕有闕，但此處所提的是有關天

1898 1899 

國的進入與否。宗徒們接受了同樣的特

權（瑪 18: 18 ）。但此權只可實施於犯者

拒絕接受勸言之後，那時可以「將他看

作外教人或稅吏」（瑪 18:15-17 ）。

保祿以他身為宗徒及教會首長的權

力，毫不客氣地將格林多的亂倫犯人開

除教籍（格前 5:2 5,13 ：，見申 13:6)

使撒嬋可以更自由地來「摧毀他的肉

體，為使他的靈魂在主河聞單〕的日子

上可以得救」（格前 5:5 ）。由此可見這

種棄絕的措施，亦有它積極的一面：為

使犯人回頭得救。其次被宗徒開除教籍

的，有背信的依默納約和亞歷山大（弟

前 1 :20﹔見弟後 2: 17 ），並令弟鐸要同

異端人斷決來往（鐸 3: 10﹔見得後 3:

14.15 ），連若望宗徒對待異端人也十分

嚴厲（若二 10 ﹔ l 1 ) 

1899 棄絕自己
Abnegation, Abnegatio 

瑪 16:24 記載，耶穌向他的門徒

說：「誰若願意跟隨我，該棄絕自己，

背著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我」。棄絕自

己乃跟隨耶穌的先決條件。棄絕二字，

表面看，只具有泊極性的意思﹔事實

上，過去的神學家也多偏重這一意義﹔

但近代神學家認為棄絕二字，除有消極

意義外，更含有積極的意義。所謂棄絕

自己，消極方面要拋棄自己一切與生俱

來的不正當的傾向，以及後天的惡習：

積極方面是把自己全交付於基督，度基

督的生活，也即保祿宗徒在弗 4:17-24

所說．「脫去舊人穿上新人」：以及羅
6:2-1 l ：「死於罪惡，而活於基督」

按棄絕二字，拉丁文 Abnegare ，希臘

文 Arneisthai 只見於新約，但這一字的

意義卻導源於舊約。由古聖祖的歷史上

即可看出：如亞巴郎的歷史，他奉命離

棄家鄉，祭殺獨子（創 12: I ; 17: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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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 

22: 1-19 ），在在要他棄絕自己。眾先知

們的生活，如耶肋米亞（耶 1 :6-9 ; 37: 

6-16 ﹔ 32:16-25 ）、歐瑟亞（歐 l ﹔ 2 ）、

約納（納 l :3 ﹔ 3:2,3 ）、厄里亞（列上 19:

9-14 ）等，尤其依撒意亞先知所描述的

「上主的僕人」（依 50:4﹔曰： l 10 ），這

上主的僕人，也即未來默西亞的素措。

是以耶穌傳教時，公開地向門徒說：

「我不尋求我的旨意，而只尋求那派遣

我來者的旨意」（若5:30 ）。是以耶穌所

度的生活，也是棄絕自己的生活，正如

保祿所寫的：「連基督也沒有尋求自己

的喜悅，如所記載的：辱罵你者的辱

罵，都落在我身上」（羅 15:3 等）。為

此，堪稱耶穌忠實弟子的保祿也說：

「我已同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了，所以
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

內生活」（迦 2:19 20 ）。保祿的這句話

可說是「棄絕自己」最好的解釋。

見 971 門徒。

1900 棍杖

Staff, Virga 

由於以民的先祖原屬遊牧民族，為

一遊牧民族為行路，或為牧放牛羊，可

說棍杖是他們的必需品，是以在聖經裡

由舊約到新約多次提及棍杖，不過棍杖

在聖經裡除照字意宜解外，且多次有象

徵意。今分述於後．
棍杖照字意宜解，在舊的裡較顯著

的，有雅各伯的棍杖（舍的2: 11 ），猶大

的棍杖（創 38:18,25 ），尤其梅瑟的棍

杖，天主曾藉梅瑟的棍杖大顯威能，為

救以民出離埃及（出 4:2 ﹔ 7:10,17,19 ﹔

8:1,14,16,17:5等），為此，那棍杖也稱

為天主的棍杖（出 17:9 ）。亞郎的棍杖，

為證明亞郎為大司祭乃出於天主的旨

意，天主曾使亞郎的棍杖開花結果（戶

口： 16-25 ）。約納堂的棍杖，以及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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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棍杖：達味為打擊培肋舍特巨人哥肋

雅時，隨身除五塊小石子外，只帶有他

的牧羊的棍杖，以致哥肋雅說：「莫非

我是隻狗，你竟拿棍杖來對付我」（撒

上 l 7 :40,43) 

至於新約，耶穌差遣門徒出外傳教
時，曾提及棍杖，不過問題是，按瑪

10: 10和路9:3耶穌囑咐門徒路上不要帶

棍杖，而谷 6:9 卻容許門徒帶棍杖。關

於這兩處的差異，經學家有以下兩種解

釋：（ 1）或者耶穌曾兩次作過差遣門徒的

訓話，在兩次不同的機會下，有了上述

的差異。（2）或較為可取的一說，是對棍

杖的解釋：若以棍杖作擔荷行李或作攻

擊或自衛的武器，則為耶穌所禁用，若

只為幫助行路，則不在禁用之例。總

之，經文雖有差異，而對觀福音的用意

則完全相同，即耶穌要人為了傳福音，

全不必掛慮衣食問題，而只要一心依恃

天主。
棍杖除上述的用途外，在聖經裡，

尤其智慧書裡，多次用為懲戒人的刑

具，如保祿所述，他曾三次受過杖擊

（格後 i 1:25﹔宗 16:22 ）。在同一意義

下，他向格林多信友致書說：「你們願

我帶著棍棒到你們那裡去呢？還

是．．．．．．」（格前 4:21 ）。在智慧書裡’則

多以棍杖為教訓︱子女及懲戒愚人的家

法，如主義 10:13 ﹔ l 3:24 ; 22: 15 （思高譯

本譯為戒尺） , 23:14﹔德 33:25 等。

除上述照字宜解的兩種意義外，棍

杖在聖經裡，根據上述兩種用意，更引

伸到倍意或象徵意。如按棍杖的本意，

原為助人行路之用，因而聖經裡以子女

喻為年老父母的棍杖（多 5: 19 ），甚而

將藉以維持人生活的麵包或其他食物也

喻為棍杖，如肋 26:26 思高譯本按意譯

為「斷絕糧源」’按希伯來文原作：打

斷食糧的棍杖。則 14: 13 也有同樣的說

法。所謂斷絕糧源，亦即使人陷於貧乏

遭受饑餓之苦。

由於棍杖也可用為懲戒人的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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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天主藉異民懲戒以民時，將異民如

亞述喻為天主義怒的棍杖（依 10:5 ﹔ 14:

此外，也有以棍杖象徵國家的武力

和富強的用法，如耳目 48: 17 即以棍杖來

指以民興盛時的富強。更普遍地，不只

在聖經裡，即古代中東的圓家，也多以

棍杖作為君王王權的象徵﹔事實上，古

代君王也實在常備有一棍杖，通常稱為

權杖，拉丁文譯作 Sceptrum 0 不過這

類權杖，有時不是以木製的，而是金質

的，故稱為金杖，如艾 5:2 及補錄丁 8

節。至於聖詠 2:9 所說的鐵杖，非就杖

的質料來說，而是說天主必將堅決地來

鎮壓和粉碎以民的仇敵。又達味在詠

唱：「上主是我的牧者．．．．．．」的那篇聖

詠裡說：「你的牧杖和短棒，是我的安

慰和舒暢」（詠23:4 ），兼指上述棍杖所

有的含意，猶言天主既是他生活的靠山

和源泉，又是他度日的護衛者，在他行

錯踏差失足犯罪時，則又是他的懲戒

者，只由這節聖詠所詠唱的棍杖，己可

領略棍杖在全部聖經裡所有的含義。

1901 種物

Plants, Plantae 
見 2099 聖經巾的植物。

1902 棕樹、棕擱樹
Palm-tree, Palma 

亦名棕擱樹，或謂傻擱樹，是一種

常綠喬木，其莖呈圓柱形，無枝，高達

廿餘公尺，莖頂叢生掌形大葉，開小黃

花，並結果如案，食之味甜，可以製

藥、釀酒，其莖可作木材。在中東地區

盛產於埃及，西乃半島的綠洲區，以及

美索不達米亞﹔在聖地則產於沿海地帶

1901 - 1905 

及約但河流域（見出 15:27﹔戶 33:9﹔申

34:3﹔編下 28: 15 ）。

棕樹亦有它的象徵意義（詠 92 ：日，

歌7: 8-9 ），在教會的禮儀及童基術上，它

是致命者的象徵。

見 2099 聖經中的植物。

1903 飾品
:JJA河τ

Adore, Adorare 
見 1896 朝拜，正IJ拜。

1904 款待

Hospitality, Hospitalitas 
見 l 189 客人。

1905 無信、失信

Incredulity, lncredulitas 

在舊約中很難找到，它是新約上的

一個術語，因為在舊約中，以民與天主

之間的基本關係，不在於信與否的問題

上，故此代替「失信」常用「違背」（戶

20:24﹔申 I :26 ）、「悸逆」（依的：2 ）、

「 f午逆」、「背叛」（耶 5:23 ）、「叛逆」

（則 2:6 ）等字句。「失信」、「不信」與

「背信」’在新約中則屢見不鮮（見瑪 13:

58﹔谷 6:6 ﹔ 9:24 ﹔ 16: 14﹔羅 3:3 ﹔ II:
20,23﹔弟前 I: 13﹔希 3: 12 等）。這為

初期的教會，格外是為那些回頭的猶太

人來說，的確是一個前所未聞的新題

材。「無信」的解釋可用一句聖經上的

話來表達：「耶穌責斥他們的無信和心

硬，因為他們不信那些在他自死者中復

活後，見了他的人」（谷 16: 14﹔亦見路

24:36-43﹔若 20: 19-29 ）。幾時用於人

則稱為「無信的人」’或「失信的人」（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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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7﹔谷 9: 19﹔若 20:27﹔默 21: 8 等

等）
新約信仰的主要對象是耶穌基督，

而不直接是天主。外教人因不信耶穌被

稱為「無信仰的人」（格前6:6 ﹔ 7: 12 15: 

10:27 ﹔ 14:22-24﹔格後4:4 ﹔ 6:14,15);

同樣，聖保祿稱那些不信基督的猶太人

為「無信仰（悍逆、這抗）的民族」（羅

10:21; 11:20，口，31 ）。因此，誰不信耶

穌和他的福音，就是無信的人，也就不

可能信仰「耶穌基督的天父」，也不會

認識天主（若 5:37,38 ）。為明瞭無信的

真諦，應先明了「信德」或「信仰」的

本質，而它的反面就是「無信」及「失

見 l 113 信德，信心。

1906 無酵餅﹝無酵節l
Unleavened, Azyma [Feast of 
Unleavened Bread, Festum 
Azymorum] 

一種十分相似中國北方所慣食的、

無酵的圓形薄麵餅。聖經上最初提這種

麵餅的用途，常是由於急不可待，或受

環境的限制而來不及發酵時，才速備速

食（創 18:6; 19:3﹔出 12:34﹔盧 2: 14 ; 
蘇 5: 11 ）。日後以民用以作祭獻的餅總

是未經發酵的麥麵餅（肋 2:4, 11 ; 7: 12; 

8:2﹔戶 6:15﹔出 23: 18 ﹔ 34:25﹔肋 7:
12 ; 23: 17 ），其原因有二：一是古東方
的各民族，大都相信麵之發酵是一種腐

爛的作用，故不宜用於祭獻﹔二是歷史

的問題，即是為紀念以民出埃及時吃這

種無酵餅，一連七天之久，史稱「無酵

節」。以民進入聖地之後，乃將「無酵
節」同「逾越節」（亦稱「巴斯卦」）合

併慶祝（肋 23:5 等節），雖然原來本是

兩個不同的節日。為祭獻用的麵餅當由

肋未支派的人預備（編上23 :29 ），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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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剩餘的，由司祭們共食。

耶穌最後晚餐中所食及為建定聖體

聖事所用的即是這種無酵餅。聖保祿將

無酵餅作為教友神，性生活的象徵’力勸

教友們應放棄奸詐邪惡的舊酵母，而取

純潔真誠的無酵餅（格前 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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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 無花果

Fig, Ficus 

植物名，是屬於桑科的一種落葉灌

木，葉大，普遍為三裂或五裂，幹高丈

餘。

在舊約中，原祖犯命之後，躲於無

花果樹下，並以其樹葉來遮羞（創 3:

7 ）﹔偵探自許地返回後，將客納罕地

描述為滿佈葡萄園、橄欖樹及無花果樹

的地區，三者皆為聖地的主要出產（戶

13:23 ﹔ 20:5﹔申 8:8﹔見民 9: 10 ）。它
的嫩芽報告春之將至（歌 2: 13﹔瑪 24:

32 ）。一年有兩次的收穫，第一次在六

月，稱之為早熟的無花果，第二次在八

月至十月間（見瑪24:32 ）。它的青枝綠

葉是以民歌舞昇平，國泰民安的象徵

（見列上 5:5﹔列下 18:31 ﹔ 20:7﹔依 36:

16﹔米4:4﹔區3: 10 ）﹔相反的，它的乾

枯毀滅則是上主懲罰及詛咒的表徵（見

依 34:4：，亞 4:9﹔岳 l 汀， 12﹔耶 5: 17 ; 8: 

13﹔詠 105:33﹔鴻 3: 12 等）。以民猶如

上主在曠野中發現的一棵無花果樹（歐

9: 10 ），充軍的以民猶如一僅甘甜的無

花果（耶 24: 1目的

它的吃法可以生吃，乾食或作成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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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果餅而食，並可用來作藥材（見列上

5:5 ），或者釀成無花果酒來飲。

在新約中有納塔乃耳被召之前，坐

在無花果樹下的記述（若 l :48 ），亦有

耶穌的格言：「漠黎上豈能收到無花

果」（瑪7:16 ）？耶穌咒罵一棵無果子的

無花果樹，因而乾枯（谷 l 1:13 14) 

並謂在世界末日，星辰將如「未成熟的

無花果」一樣，被強風吹落（默6: 13 ）。

1909 無神論

Atheism, Atheismus 

在聖經上積極的，或者理論的無神

論是沒有的。為猶太人，天主的存在並

不是理論的問題，而是實際行動的問

題。舊約中雖數次提到那些「沒有天

主」者（詠 14:1; 53:2 ），但很顯明地，

他們並非否認天主的存在，而只是否認

天主對人類的照顱，天主的全能、全知

及對人類歷史的干與，亦即天主的賞善

罰惡﹔換句話說，就是生活好似全無天

主的存在（詠 10:4 ）。聖經稱這些人是

卑鄙的，短視的，自滿自足的，享受主

義的，惡人，愚妄的人，且極力反駁攻

擊他們（依 22: 13﹔耶 5:4﹔詠 10:4 ﹔ 14:

1 ﹔羅 1 :28 32 ; 3: 10 13﹔格前15:32﹔弗

2: 12 ）。有時是政府或君王的白大自

尊，目空一切，甚至自覺超越天主，而

成了實際的無神論者，聖經亦嚴加斥責

（則 28:2 ：，達 l 1 :36﹔得後 2:4﹔默 13
等）。更有一種無神論，是來自信德的

動搖，來自信德與現時生活的矛盾，而

導致人對天主存有失望悲觀的心情（訓

l﹔依 45: 15 ：，詠 73 ）。但否認天主存在

的人，在聖經上是找不到的。

相反的，在希臘及羅馬帝國時代，

猶太人卻被指為無神論者，因為他們的

唯一神宗教，及不准敬偶像，與當時的

外教多神敬禮者格格不入，故多受人磨

1909 1910 

難、責罰。外教人更視歸化猶太教為奇

恥大辱，格外自多米仙皇帝始。基督徒

既承受了猶太人的惟一神教，故亦受了
同樣的遭遇。

聖保祿用外教人攻擊基督徒是無神

論者同樣的理由，來責斥他們為無神論

者，因為他們相反理智，否認天主的存

在（羅 1:1 k 宗 17:23﹔格前 1 :21 ) 

明知有天主的存在而去敬拜邪神（羅！：

19-21,28 ），稱之為「在這世界上沒有

天主」的人（弗 2: 12) 

1910 猶大

人名，支派名，國家名。

1. 人名
雅各伯的第四個兒子，由肋阿所生

（創29:35 ﹔ 35:23 ），此名之意義在聖經

上已有所記載：肋阿生子後說：「這次

我要讚頌上主」’為此給他起名叫猶大

（創 29:35﹔參見的：8 ），他在兄弟之間

將掌有主權（創49:8-12 ），他本是一個

很實際的人（創 38:25-26 ），性格高貴

（含的7:25,27 ），富有決斷力（創 43:8-

10 ），能說服人心（創 44:18-34)

2. 支派名
猶大生有五個兒子（創 46: 12 ：，戶

26:19-22﹔編上 2:3-8 ）為1茲大支派之

祖﹔當進入許地時，已擁有七萬四千六

百可以作戰的壯丁（戶 1 :26 ）或謂七萬

六千五百人（戶 26: 19-22 ）。他們居於

乃革布（思高譯本譯作「南方」）及猶大

山區（民 1:1-18 ）。這一支派所佔的地

區及它的城市，見於蘇 l 5: 12,20-63 。

猶大支派猶如它的始租，在聖經及

以民的歷史上，特別受重視及尊敬．在

曠野中遷移時，猶大支派領先前進，距

約櫃最近（戶 2:3-9 ）﹔在舉行禮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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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名列前t$1' （戶 7:12-17 ），常佔榮譽席

位（中 33:7 ）﹔劃分聖地時，猶大也是

名列第一，並得了一份重要的地區（蘇

14:6-15 ; l 5:1-19 ）。若蘇厄死後，猶大
負起主要作戰的責任（民 1: 1 ），並獲得

輝煌的戰果（民 1: 19 ），甚至在戰爭不

利時，聖經上仍強調上主時常同猶大在

一齊（民 10:9﹔撒上 17: 1) 

猶大支派人達味之繼本雅明人撒烏
耳為王，曾引起了兩支派之間的隔膜，

舍巴的叛亂即為此證（撒下 20: 1 ）﹔但

因兩支派距離甚近，且有唇亡齒寒之

感，故在撒羅滿及其後政治分裂時代，

實際上巳成了一個支派，（列上 12:

21 ），而成為南北爭奪的對象。當然猶

大支派，自始至終，是在精誠團結擁護

本支派人達味及其家族為王（撒下 2:4 ﹔
5:5 ），撤烏耳的僅存後裔依市巴耳被殺

後，北方的支派才打發代表認達味為全

圓的君王（編上 12:24-40﹔撒下 5:3 ）。

撒羅滿時代猶大支派受到國王另眼看

待，既不必為國王服役，又不必完糧納

稅（見列上 4:7-19 ），因而引起了其他

支派的嫉妒與憤恨，成為日後北方人雅
洛貝罕叛變及政治分裂的主要原因（列

上 l 1 :26-40 ），其結果是北方的十個支

派完全脫離了猶大支派的管轄（列上12:

12, 17 ）。政治分裂後，相繼亦發生了宗

教分裂（列上 12:25)

3. 國家
南國猶大的第一位圓王是勒哈貝罕

(931-913 ）。至 587 年充軍為止，在這

漫長的歲月中，與北國以色列的關係可

說是先交惡敵視，而後親善互助，終以

疏遠冷漠而結束（見列上 16:23 28，凹，

列下 8:29 ）。外來的侵略則先有埃及王

史沙克的虎視耽耽，欲將微小的猶大吞

併，勒哈貝罕王被迫獻出聖殿及王宮的

寶物了事（列上 14:25 28﹔編下 12:2 ）。
阿撤王（ 911-870 ）將入侵的則辣黑打敗

（漏下 l 4:1-14 ）：約沙法特王（ 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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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8 ）戰敗阿孟、摩阿布及瑪紅人，而

保持了厄東地區的主權（編下 20 ﹔ 1 

32 ）﹔但於約蘭王時代（ 848-841 ）又予

喪失（編下21:16,17) 。阿哈次王（ 736 

716 ）被阿蘭及以色列聯軍困於耶京城

內（列下 16:5,6 ），此時亞述興起，大

軍壓境欺凌猶大，上主救助了希則克雅

國王（ 716-687 ）而得以解圍（列下 18:

13-37 ），但其子默納舍（ 687 642 ）是

位惠君，受主懲罰，而被亞述人榜去

（編下3 3: 10-13 ）。約史雅王（ 640 609) 

因對抗埃及王乃苛，而戰死於默基多

（列下 23 :29 ）﹔約阿哈次玉被榜往埃及

（列下 23 :34 ）。為懲罰約雅金王（ 609 

598 ），巴比倫王拿步高派遣軍隊入侵

猶大（列下 24:2 ），終於在 587 年猶大

國完全毀於拿步高之手，再不成為國

家。

猶大國在歷史上所遭遇的災難及終

於滅亡，按聖經的評論，應歸咎於圓王

及百姓不忠於上主的盟約（列下 23:

27 ）﹔除了希則克雅及約史雅外，幾無

一不受責斥（列下 18:3 6 ﹔ 22:2 ）﹔但
上主卻沒有忘記許給達味的永遠的寶座

（撒下 7:12-16 ），猶大子民在充軍之地
回頭作補贖之後，仍有一部份得以重歸

聖地，自此開始一個歷史的新階段，由

猶大而變成猶太。見下條。

見296 以色列、 2470遺民， 298 以免列遺

民、 1472 拿步高。

1911 猶太

Judaea, ludaea 

指猶太人所住的地區而言，是充軍

後的名詞。因著巴比倫充軍的史事，以

民的支派及太守區（列上 4:7-19 ）已不

復存在。巴力斯坦被劃分為四個地區，
三個在約但河之西（撒瑪黎雅、加里肋

亞、猶太），一個在河東（培勒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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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白充軍之地返回的百姓，大都是屬

於1首大及本雅明二支派的後裔（南國猶

大子民），為別與其他宗教及人種不太
純正的、其他居於聖地的人民，乃自稱

猶太人。「猶太人」一詞原是只指充軍

歸來居於耶京周圍的人而言（瑪2: 1) ' 

但後來竟廣泛地指一切居於聖地與猶太

人血統及宗教有關的人民而言，以別於

其他外邦人（厄上 4: 1 ﹔厄下 11 :4) 
所謂猶太地區，原本是一個位於撒

瑪黎雅南方的小小區域，只有在瑪加伯

時代才逐漸將其範圍擴大（加上 l O: 
30,38 ; 11 :34,57 ），其後若望依爾卡諾

於公元前 126 年更征服依杜默雅、瑪黎

撒等地區，強行將當地居民猶太化。大

黑落德一猶太王（路 l :5 ）一將猶太

版圖擴展至最大，他死後將全地區劃分

給他的兒子們來分別治理。猶太，依杜

默雅及撤瑪黎雅白成一區，由子阿爾赫

勞來統治。公元六年猶太被劃入敘利亞

行省，由羅馬總督來管轄。

見 2007 大黑落德、 1044 阿格黎帕。

1912 猶太教

Judaism, ludaismus 

Iudaism肘，今譯作「猶太教」’此

字己見於新舊約（加下 2:21 ﹔ 8: 1 ; 14: 
38 ; 迦 1: 13' 14 ），其同語根的動詞

Ioudaizein ，亦見於新舊約（艾8: 17﹔迦

2: 14 ）。名詞與動詞兩者只用於希臘經

文中，前者思高譯文譯作「猶太教」’

後者在艾 8: 17 譯作「入猶太籍」，在迦

2:14 則譯作：「猶太化」。此字作名詞

用譯作「猶太教」，或「猶太宗教」’

本來不錯，但尚未完全表出此字的原

意，因為此字除了指示信仰、教理、禮

儀之外，還包含猶太人充軍以後生活習

慣的一些特徵。有人主張譯作「猶太主

義」，但這樣一譯，就似乎未表出此字

1912 

所含為主的宗教意義。至於動詞譯作

「猶太化」或「入猶太籍」’似乎譯得恰

到好處。

「猶太教」，不論按它的狹義就宗

教而言，或按它的廣義，就猶太人生活

行動和理想的特徵而言，如要徹底明瞭

它的含義，除了語言學外，還應研究若

瑟夫的作品，尤其他所著的猶太古史，

猶太經師的著作，以及希臘與羅馬作者

對猶太人所寫的書籍，或所加的評論。

以下我們只略述自充軍結束後一公元

前538年，至公元後 135 年的「猶太教」

或「猶太主義」 0 公元 135 年羅馬軍隊

完全消滅了耶路撒冷城，在舊城的遺址

上修蓋了一座新城，以當時在位皇帝的

名字命名為厄里雅卡丕托里納（ Aelia 

Capitolina ）。

本文分兩段，前段陳述這時期內的

歷史大事，後段略論當時猶太人的宗教

生活思想的特徵。

1. 歷史大事

關於公元前 722 年被亞述帝國消滅

的以色列北圓，或「若瑟家」的後代，

歷史文件很少。事實上，雖然有關形成

北國十支派的後裔的命運傳說甚多，但

大體說來，都沒有什麼歷史價值。

至於有關公元前 586 年被傾覆的猶

大南國子民的命運，寶貴的聖經文件就

相當多，如列下 25﹔編下 36:9-23﹔耶

25: 11 14,36-45 。此外，自充軍時期

起，至公元前第一世紀所著作的經書，

都直接或間接揭露了猶太民族的生活理

想和希望。

除了聖經經典外，對於我們所講的

這一段歷史一一公元前 538 至公元後

135 年一尚有不少其他的文件，如i佐

羅全集，若瑟夫和猶太經師的作品等。

雖然這些文件都比較晚出一一大約自公

元一世紀至四、五世紀一可是它們還

保存著一些寶貴的古代傳說。再說，舊

約的偽經也都反映著這一段時期猶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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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意。此外，還有一種珍貴的歷史文

獻，即草紙文件和金石文獻，今只提出

與本時期有關的厄肋番廷草紙文件和碑

文。
居魯士對被征服的民族，其政策與

亞述和巴比倫帝國的政策恰恰相反。他

為博取屬下的好感，於公元前 538 年頒

發上諭’准許流徙巴比倫的異民返回祖

國，歸國時可隨身帶回自己的神像。流

亡在巴比倫的猶太人自然沒有神像可攜

帶，但在巴比倫尚存有昔日被帝王劫來

的耶京聖殿的器血。第一批在則魯巳貝

耳領導下歸國者，約有四萬餘人。他們

帶著這些聖殿器血返回了耶路撒冷，其

餘大部分猶太人仍留在巴比倫。不走的

原因可能有二：（ 1 ）他們在那裡已有家

業，生活安定，故樂不思蜀﹔（2）暫留在

異鄉，在經濟上，更能援助歸國的同

胞。見厄上下、蓋、臣，詠 126 ﹔ 129 ﹔

134 ﹔ 137 等。
歸國者的美夢是重建聖殿，復興達

味王朝，推舉達昧的苗裔則魯、巴貝耳為

中興的君王。可是猶太屬於波斯帝國

「河西州」（ Transeuphratena ），帝國不

許在自己版圖內出現半獨立、半服從的

國家，最多只讓他們享受宗教自由，處

理自己的小爭訟案件。猶太人在波斯帝

國時期（公元前 538-336 年），大致說

來，都能安居樂業，大司祭的地位和權

力也漸漸提高。以色列北國傾覆後，開

始的移僑運動（見散民條），也逐漸有

了進展，許多猶太人不但經商發了大
財，而且在帝國內也榮任最高的職位。

厄上厄下艾、厄肋番廷和慕辣秀

( Murashu ）草紙文件都予以證明。

在這時期，撤瑪黎雅人為了猶太人

拒絕他們助建聖殿的要求，便圖諜報

復，以種種方法反對猶太人，這決裂持

續凡數百餘年（厄上 4:2,5﹔厄下 4:2-8 ﹔
若 4:9,20 ）。約在公元前 445 或 444 年

乃赫米雅為猶太總督時，重修了耶路撒

冷的城坦，繼而藉厄斯德拉司祭的協

1070 

十二畫

助，從新宣佈解釋了法律，推行社會正

義，救濟窮人，嚴守安息日。為了維護

選民生活的純潔，厄斯德拉和乃赫米雅

「築了」一道「藩籬」圍護以民。這道「藩

籬」’與其說是耶京的城牆，倒不如說

是法律的解釋。這番解釋漸漸成了「先

人的傳授」（谷 7:3 ），約束猶太人的生

活，不與異民同化。

流徒在巴比倫的猶太人，逐漸忘記

了本國語言一希伯來語，歸國後，他

們也學習，也講說鄰邦民族的語言。厄

斯德拉和乃赫米雅兩位大領袖也注意到

這點。按猶太傳說，就在這時出現了以

阿拉美語，即當時的普通話，解釋希伯

來文聖經的經師。日後這阿拉美語的聖

經詳解就成了所謂的「塔爾古木」

( Targum ）。除了艾所記反猶太人運動
及友和多所暗示的同樣運動外，一般說

來，猶太人自居魯士頒布上諭直到亞歷

山大大帝推翻波斯帝國，是享受了太

平，生活相當安定。

到了公元前 332 年，猶太為亞歷山

大大帝所侵佔’亞歷山大大帝駕崩後三

年，即公元前 320 年，至 197 年左右，

乃轉屬拉哥王朝，即埃及政府。拉哥王

朝的正式君王有十五位，都名叫仆托肋

米，因此，這埃及國的王朝也稱作仆托

肋米王朝。同時的敘利亞王朝，雖取立

國君王色霎苛之名叫色霎苛王朝，但其

歷代君王並不盡叫色霎苛，也有叫安提

約古，亞歷山大，德默特琉的。

在仆托肋米王朝時代，值得注意的

事有二：一是猶僑發展﹔特別在這時

期，很多猶太人相率移民埃及﹔二是在

仆托肋米二世非拉德爾排（公元前285-

246 年）為王時，猶太人開始翻譯希臘

文聖經，即所謂七十賢士譯本。同時希

臘化主義在埃及也大有進展，甚至僑居

其地的猶太人也開始用希臘文著書立

論，如阿黎斯托步羅，智慧篇的作者，

以及推羅等都是。雖然希臘化主義在埃

及很發達，可是一般說來，埃及政府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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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因這主義壓迫過猶太人，有時遭遇

到一些困難，那也只是屬於地方性的。

但自從公元前 197 年，色霎苛王朝安提

約古三世大帝佔領了猶太後，猶太人的

命運就起了很大的變化。安提約古四世

厄丕法乃於公元前 175 年，為使自己的

大國事事得到統一，便實施高壓手段，

迫使猶太人希臘化，而引起了瑪加伯家

父子兄弟的起義反抗，終於於 142 年獲
得了自由和獨立。這一段歷史載於瑪加

伯上下，若瑟夫的歷史著作，希臘和羅

馬作者的著作，以及當時的金石文和錢

幣學。我們在此只就瑪加伯的革命精神

和革命以後的變化，略說幾句。

以民的這場戰爭，起初只是為護教

保家而起，所以是正義而神聖的，給人

類帶來了光榮。但自公元前 141 年至 63

年，瑪加伯的後裔居然也俗化了，除了

實行擴張領土的政策外，還建立了阿斯

摩乃王朝，做出了殘忍不仁的事，終於

釀成了內戰。公元前63年，阿黎斯托步

羅二世與其兄依爾卡諾交戰，二人同意

請羅馬將軍龐培代為裁判，結果二人都

不得稱王，而委依氏為猶太的領袖兼任

大司祭之職，至此，阿斯摩乃王朝遂告

滅亡。
阿黎斯托步羅不滿，遂起而反抗，

為龐培所擊敗，退守耶路撒冷京城。龐

培揮軍前進，包圍了耶京，於同年秋

季，耶京陷落，龐培遂將猶太劃歸羅馬

敘利亞省。

自公元前63年至公元 135年，巴力

斯坦的歷史是相當悽慘複雜。宗教的事

留在下段再說﹔這裡只提及有關政治的

事。

阿黎斯托步羅的兒子亞歷山大，興

師反抗羅馬，敘利亞總督夏比紐

( Gabinius ）派遣馬爾谷安多尼，即後來
與奧古斯都相對抗的人物，前來應戰。

安氏輕易取勝，迫亞歷山大交出阿斯摩

乃王室仍保有的家產一一三座堡壘：亞

歷山大堡（ Alexandreion ），依爾卡諾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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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rkanion ），及瑪刻魯斯堡（ Mach

aerus ），歸敘利亞省羅馬總督管理。

公元前 57 年，夏比紐總督為了粉

碎猶太人的政治統一，﹛吏龐培罷免依爾

卡諾後，封為自治城的希臘化城市，合

併成為「十城區」。此外，要比紐更進

一步，於同年把其餘區域劃分為五個轄
區：（ 1 )/J日里肋亞區，省會是色佛黎斯﹔

(2）培勒雅區，省會是阿瑪突斯，（3）猶

太中部，省會是耶路撒冷﹔（ 4）猶太東

部，省會是耶里哥﹔（5）依杜默雅，省會

是阿多辣。同時，撤瑪黎雅區域也獲准

自治﹔沿海城市如多辣、斯特辣托堡

( Turris Stratonis ）、阿頗羅尼雅、約
培、雅木尼雅、阿左托、阿市刻隆，都

如希臘獨立城一樣，在敘利亞督導使權

力下，分享自治。

公元前 57 至 40 年間，在羅馬共和

國內發生的凱撒及龐培的內戰，對猶太

人頗為有利﹔可是特別受益的還是猶太

的行政長官安提帕，他的兒子黑落德受

益尤為豐厚。公元前42年，當凱撒被刺

殺後，帕提雅人侵佔了全敘利亞，後二

年消滅了瑪勒撒（ Maresa ）城，此城位

於耶路撒冷西南，黑落德與其家庭受到

了嚴重的威脅，就出逃至培特辣城。由

於他屢次援助了羅馬軍隊，於公元前37

年，奧古斯都委任他為猶太王，死於公

元前4年。
黑氏死後，奧古斯都給黑氏的三個

兒子劃分了猶太，立他們為民族長

( Ethnarcha ）或分封侯（ Tetrarcha) 

依杜默雅、猶太及撒瑪黎雅歸阿爾赫

勞﹔加里肋亞和培勒雅歸黑落德安提

帕﹔哥藍、特辣屬尼和巴塔乃雅的一部

分與毫郎，歸黑落德斐理伯﹔至於雅木

尼雅、阿左托及法色里斯三城，則劃歸

大黑落德的姊妹撒羅默﹔其他的三座大

城：迦薩、加達辣和希頗（ Hippos) ' 
由於昔日對黑落德的政治非常不滿，故

劃歸隸屬敘利亞省。

公元 6 年，奧古斯都俯允猶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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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將阿爾赫勞革職，判處流刑，他

分封的土地：依杜默雅、猶太和擻瑪黎

雅從新劃歸敘利亞省，並在駐敘利亞的

羅馬督導使（ Legatus Augusti pro 

Praetore ）的監督下，委任一位總督

(Procurator ），專責治理這一地區。督

導使位在總督之上，因為他一來有監督

總督的權利和義務﹔二來他握有兵權，

巴力斯坦如發生叛亂，總督必須向督導

使請援。此外，在若干重大事件上，督

導使有權干涉總督。按巴力斯坦隸屬羅

馬總督，前後共兩次：首次從公元六年

至41年，歷任總督共七人。中間隔了四

年，即 41 年至 44 年，此其間，全巴力
斯坦由黑落德阿格黎帕一世統治。 44

年，阿格黎帕逝世後，巴力斯坦又再度

歸羅馬總督統治至66年，歷任總督亦共

七人。猶太和羅馬戰爭（ 66-70年）結束

後，猶太，即全巳力斯坦，改為直屬羅

馬的一行省，有自己直接由羅馬派的督

導使，不再隸屬於敘利亞省督導使權

下。猶太省的督導使，從 70 年到 13 5 

年，共計十一位。

茲將巳力斯坦前後三次歷任的羅馬

總督，以及改為行省後歷任的羅馬督導

使的名稱和任期間列於後：

1.1 公元 6 年至 41 年的歷任羅馬總督

1.1.1 苛頗尼約（ Coponius) 6 9 年

1.1.2 安彼威約（ M. Ambivius) 9-12 年

1.1.3 魯富（ A. Rufus) 12-15 年

1.1.4 格辣托（ V. Gratus ）的－26 年

1.1.5 比拉多（ Pontius Pilatus) 26 36年

1.1.6 瑪爾切羅（ Marcellus) 36－？年

1.1. 7 瑪魯羅（Marullus) ？年－41 年

1.2 公元 44 年至 66 年的歷任羅馬總督

1.2.1 j去多（ Cuspius Fadus) 44 ？年
1.2.2 提庇留亞歷山大（ Tiberius Alexander) 

？年－48 年
1.2.3 雇瑪諾（ Ventidius Cumanus) 48-

52 年
1.2.4 斐理斯（ Antonius Felix) 52-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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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斐斯托（ Porcius Festus) 60『62 年

1.2.6 阿耳彼諾（ Luccesius Albinus )62-

64 年
1.2.7 夫羅洛（ Gessius Florus) 64-6 年

1.3 公元70年至135年猶太省歷任的羅

馬督導使

1.3. l 切黎阿肋（ Sex. Vetulenus Cerialis) 

70 73 年
1.3.2 巴素（ Lucilius Bassus) 70 ? 80 

年
1.3.3 撒威德諾（ M. Salvidenus ）駒，？年

1.3.4 息耳瓦（ Flavius Silva) 81 －？年

1.3.5 隆基諾（ Cn. Pompei us Long

inus) ？年－86 年
1.3.6 阿提苛（ Atticus) ？年 107 年

1.3.7 法耳苛（ Q. Pompei us Falcus )107 

114 年
1.3.8 提庇黎雅諾（ Tiberianus) 114-116 

年
1.3.9 桂厄托（ Lucius Quietus) 117- ? 

年
1.3.10 魯富（ Tinaeus Rufus) ？年 131年

1.3. I l 色外洛(Julius Severus) 131 135年

到了 135 年，哈德良皇帝，實踐了

他的計劃，重建了耶路撒冷城，依自己

的名命名為厄里雅卡丕托里納，並嚴禁

猶太人進入他們日夕思慕的聖京。

從猶太人在公元前 538 年回了故

鄉，直到公元 135 年，連聖京的名字都

已不復存在，他們的心理所遭遇的是多

麼深刻的感受﹒有喜樂，有失望，有憤

恨，有希望。以民經過這樣多的挫折，

仍懷著希望，照筆者看來，是歷史上的

奇蹟。「猶太主義」照歷史的眼光來

說，確是充軍、歸國、瑪加伯時代的復

興，以及羅馬帝國的壓迫促成的產物。

2. 宗教生活思想特價

充軍以前，猶太人屢次離棄了上

主，敬拜邪神，並且根據先知們的宣

講，以色列北國和猶大南國先後滅亡的

原因，即是由於選民犯了這種崇拜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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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罪。歸國後，一般說來，不但以民沒

有再犯這種罪惡，而且為了避免重犯祖

先所犯的罪惡，築起了一道「藩籬」

與異教人或外邦人斷絕來往。這道「藩
籬」在於嚴格遵守法律，研討法律，戒

絕與外教人交往，在受到外邦人壓迫
時，誠心誠意，滿懷對默西亞的希望。

為使讀者容易瞭解這些和其他的「猶太

教」的現象，我們先指出猶太人的宗教

特徵。

如果仔細閱讀申、詠及先知書，尤

其充軍時期和充軍後的聖詠和先知書，

便不難知道以色列一雅各伯一的天

主，也是以色列人，或更具體說，猶太

人的父親。的確，天主也顯示出有如一

位正義仁慈的父親，一位生活，應受尊

敬而且應受人全心、全意、全力愛慕的

天主。充軍以後，尊敬的心凌駕乎孝愛

的心﹔為此，猶太人每次稱呼天主時，
常常避免使用天主的聖名「雅威」，而

代以「吾主」、（ Adonai ），「鑑臨」

( Shekina ）、「光榮」（ Yeqara ），「聖

言」（ Memra ）、「聖名」（ Shem ），好

似天主安居在離開人世很遠的地方，位

於諸天之上，人除非經過天（吏，或按准

羅的意見，經過「羅格斯」’是無法與

天主接近的。

天使〔天神〕學，在充軍後有了發

展，這是否是由於以民的宗教受了伊朗

宗教的影響，學者意見不一。有件事是

十分確定的，那便是民眾雖然似乎認識

有無數的天使（達 7: 10 ），又很喜歡紀

念古聖祖（德44-50 ），但他們對於惟一
神的信仰，卻始終堅貞不渝。還有一點

很值得注意的是，猶太人非常傾心於默

懇、天主的內在生活，講論「天主的

話」’「天主的神」，以及「天主的智

慧」’給吾主敢示天主三位一體的奧

理，似乎作出了準備。

在充軍巴比倫時，以民已開始修建

會堂。充軍結束以後，不但在猶太人僑

居的地方，就連在巴力斯坦，也建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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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的會堂。會堂旁邊，通常建有一座

學校，供少年學子研讀聖經：一面學習

文字，一面研究天主的法律，本國的歷

史，以及自己民族的使命、希望和理

本日
，，斗、

以民寄以最大希望的人物是默西

亞。這不但由先知書依 46-66 臣、蓋、

拉，而且由這時期出現的偽經和默示

錄，不論這默示錄是正經或是偽經，都

可見到。

舊約正經書目也是這時期的產物。

編修目錄的工作始於厄斯德拉，而其完

成，按一種未能證實的猶太人的傳說，

是在公元90年召開的雅木尼雅大會議席

上。

為了解猶太教或猶太主義時代的情

形，認識當時的一些宗派，如法利塞

派，撤杜塞派，厄色尼派 谷木蘭的

隱修士大概就屬於厄色尼派一熱誠

派、匕首黨等，不只有益而且是必要

的。在這段時期中，猶太人曾遭遇到很

大的窮困，雖然他們在瑪加伯時代，由

於抵抗希臘主義，建立了阿斯摩乃王

朝，經歷了一時的光榮，但這無非是各

民族一般的歷史。猶太人歷史的特點不

在乎這一切，而在乎他們對默西亞的希

望，及對異邦人所採取的「絕交主義」
( Amixia ），即他們所自謂的「藩籬主

義」。由於他們築起了這道「藩籬」

事實上，就更比較容易保存並實踐惟一

神教的宗教義務，不論他們僑居在任何

城市，宣傳崇高的惟一神教，便能感化

許多外教人士，尤其是虔誠婦女，信仰

天主。但是由於成了拒絕與外邦人來往
的宗教團體，也就難免引起外邦人的反

感。對於這事，不少希臘和羅馬作者與

詩人，都有所提及。

因有這道精神上的「藩籬」’猶太

人平常是不進入外邦人的家庭，更不必

說與外邦婦女聯婚了。他們也輕視外邦

人的藝術，如繪畫、雕刻、建築、音

樂。不消說，由於生活的急需，事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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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有時也不得不越過這道「藩

籬」’與外邦人打交道，但遵行祖宗的
傳授一「藩籬」就是由這些傳授形成

的一為他們卻總是一種不可輕忽，而

應、履行的意向。這「藩籬」怎樣使外邦

人輕視譏笑猶太人，同樣也領猶太人

一般的說一猜疑外邦人，以他們

是些淫亂，好男色，不公道的人。所謂

「一般的說」，因為事實上，生活在外

邦人中的猶太人，不乏胸襟寬大，對外

邦人持論公正的人﹔不但在猶僑中，就

連在巴力斯坦也不乏這樣的人，希肋耳

和他的門徒對異民所持的見解，就比較

寬宏大量。

現在誰具有耐心去看那些卷收浩

繁，塔爾古木、塔耳慕得、米特辣市等

猶太書籍？這些書籍對我們所研究的時

代－一公元前 538 至公元 135 年，大致
都沒有好大的價值：一來因為是些公元

二世紀至八、九世紀的著作，二來因為

作者往往缺乏歷史觀點，只盲從無根據

的傳說，或自己的主觀想像。在這些浩

繁蕪雜的作品中，自然可找到一些很高

尚的教訓，正如聖熱羅尼莫所說：「泥

潭中也可找到玉石」。可是這些高尚的

教訓由何而來？是由舊約的宗教，或由

新約的眉立示？就很難決定。事雖如此，

猶太主義時代的研究，為明瞭主耶穌所

宣佈的天園，所建立的教會，是絕對不

可缺少的。

見 665 希伯來、 2500 默西亞論、 2163 偽

經、 924 法利塞、 2363 撤杜塞、 142 厄色尼、

723谷木蘭、 2087 聖經書目、 1867散民、 2377

撤瑪黎雅、 169厄斯德拉、 20乃赫米雅、 668希

臘主義、 588 色宴苛一世、 2199 瑪加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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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 猶太基督徒

Judaeo-christians, 
/udaeo-christiani 

不可否認，教會最初期的入教者，

是清一色的說希伯來文或阿拉美文的猶

太人。故此「猶太基督徒」一詞便是專

指這一批人而言。但不久之後，亦有不

少說希臘語的散居各地的猶太人領洗入

教（宗6: 1 ）。白保祿遠行傳教開始，更
有大批外教人歸奉基督﹔那時，「猶太

基督徒」便用以指一切入教的猶太人，

以別於由外教歸化的基督徒。

在教會初期，聖地內外為數不少的

猶太基督徒中，又可分為兩派：其一是

激進的保守派，其二是較為緩和的正統

派。保守派不只自己盡力遵守梅瑟的法

律，泥守不誤，而且更進一步也想使由

外教入教者，謹遵梅瑟的法律﹔換句話

說，他們不只以信仰基督搞得救的門

路，而更強調只有完全猶太化才可以得

救。他們尤其堅持有關割損禮（宗 21:

21 ），食物（宗 10:14 ）及誓願等梅瑟法

律（宗 l 8: 18 ; 21 :23 ）﹔並且按時祈禱

（宗 2:46 ﹔ 3: 1 ﹔ 5:42 ﹔ 10:9 ），守齋（宗

13:2,3 ﹔ 14:23 ），守安息日（宗2: 1; 18: 

4 ﹔ 20:6,16 ）等。他們當時的理由很可

能是因為耶穌自己也奉守了這些法律

（瑪 5:17,1-19﹔路 16: 17﹔瑪 8:4 等）。
相反的，緩和的正統派猶太基督徒，雖

然他們本人對梅瑟法律亦是謹遵不誤，
但並不強調由外教歸化者亦應遵守。保

祿及巴爾納伯就是這一派人的代表。

當許多歸化的猶太人聽說保祿同巴

爾納伯歸化了許多外教人，而不令他們

遵守梅瑟法律，輿論嘩然，憤恨不己，

在安提約基雅教會中掀起了很大的風

波，造成了混亂的狀態（宗 15: I 5) 

保祿只好訴諸上峰，前赴耶京（迦 2:

2 ），是以有宗徒會議的召開。在會議

中怕多綠，次雅各伯及若望同意不將梅

瑟法律的重擔壓在歸化的外教人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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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為了息事寧人，使他們與猶太基督徒

能夠和平共處，只將本身無關緊要的四

條梅瑟法律提出來，命他們暫時遵守

（見宗徒會議）

但事實上問題的本身並沒有得到圓

滿的解決，蓋那些激烈份子仍在堅持己

見，毫不讓步，處處為難。這些我們可

以由聖保祿的傳教史上清楚地看到，就

連在宗徒時代以後的教會中仍然存在，

所不同者是歸化的猶太人日益減少，而

歸化入敦的外教人卻與日俱增。在此消

彼長、數目懸殊的情況下，這種問題也

就自行化為烏有了。

1914 猶達（加里肋E人）
Judas the Galilaean, 
Judas Galilaeus 

在季黎諾調查戶口的時候，猶達乘

機作亂，自稱為百姓的救星，倡導革命

反抗羅馬人，不但未能成事，且招來殺

身之禍，其黨羽被解散（宗 5:37 ）。史

家若瑟夫通常稱之為加里肋亞人，一次

稱之為哥藍人，因為他出生於加瑪拉

( Gamala ）而加瑪拉是哥藍地區的一座

城市，在約但河之東。此次革命雖未能

成功，卻撒下了日後所興起稱為「熱誠

黨」（ Zealots ）激進份子的種子。

見 2394 熱誠黨。

1915 猶達書、猶達﹝違陡l

Epistle of Jude, Epis的la Judae; 
Judas, Judas [Thaddaeus] 

猶達書是所謂七公函之一，按現在

新約的書目來說，列於七公函之尾及新

約最後一書默示錄之前，全書雖只有短

短25節，但以書函體來說，本書仍可說

是一十足完整的書函，因本書一如其他

新約內的書信，按當時所通用的書函

體，首先有信首的致候辭，在這致候內

說明修書人為誰及收信人為誰，並向收

﹛言人祝福，之後乃書信的內容，最後是

信尾致候辭。

本書的修書人，也即本書作者，自

稱為「耶穌基督的僕人」，而且又自我

介紹為「雅各伯的兄弟」猶遠，那末，

這位猶達是誰？從上述作者所自稱的兩

個稱呼，以及本書信在教會內從很早所

享有的權威與重視看來，本書的作者猶

逞，當是十二宗徒之中，又稱為達陡的

宗徒猶遠，因為「耶穌基督的僕人」這

一稱呼，雖不能說是宗徒二字的同義

字，但由新約其他書信看來，而自稱為

「耶穌基督的僕人」或「天主的僕人」只

有宗徒們（參閱羅 1: l﹔斐 1: 1 ﹔鐸 l : 1; 
伯後 l : 1 ﹔雅 1: 1 與默 l : 1 ）。此外，由
對觀福音所記宗徒名單看來，瑪 10: 2 ; 

谷3:16-19稱為達陡者，路6:14-16稱為
雅各伯的猶達。按希伯來語風：「××

的××」通常雖是指父子或夫妻的關

係，但並非絕不可能指兄弟關係。是以

本書作者，所自稱「雅各伯的兄弟」猶

達，似乎即是路6: 16「雅各伯的猶達」的

一個註釋，當然如從瑪 13:55 論及耶穌

的兄弟一節看來，猶達並不一定是雅各

伯的同胞兄弟，很可能是雅各伯的同父

異母，或同母異父，甚或只是表兄弟，

且按瑪 13:55 的記述看來，而是西滿的

親兄弟。按瑪 13:55 所述，主要是說：
雅各伯、若瑟、西滿和猶達都是耶穌的

兄弟，但由此可知道他們四人彼此也是

兄弟，是以本書作者自然可自稱為「雅

各伯的兄弟」。至於猶達自稱為雅各伯

的兄弟而不稱「西滿的兄弟」’極可能

是因猶達所要修書勸勉的人，不只認識

雅各伯，而且雅各伯在他們眼中是一具

有權威的人。是以猶達所提及的雅各伯

大約即是曾與猶太信友寫過信，也是耶

京作首任主教的雅各伯宗徒，而且從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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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推知，猶達宗徒的這封信，也是寫

給猶太教友，尤其從本書一再徵引舊

約，甚致兩次徵引偽經來看，則本書是

寫給猶太信友，更可說信而有徵。

關於本書內容，以及寫此書的動

機，可說是由於作者得知他所關心的教

友，因受潛入教友團體中的假先知或假

教師的蠱惑，以致信德動搖，是以作者

徵引舊約史書，一方面斷言妖言惑眾的假

先知必遭受天主的審判（4,14,15 ），另一

方面則勸勉信友要奮勇保持所接受了的

信仰（ 3 ），並且要本著信、望、愛三超

性之德，來度一聖善的教友生活

(21,20 ）。至於對那些已受了假教師迷
惑的人，要有同情的心，設法拯救他們

脫離火坑（ 2 3 ）。對那些信德開始動

搖，而尚未陷於假教師的迷惑中的，即

那些尚猶豫不決的人，要盡力勸說他們

( 22 ）。但對那些執迷不悟的人，尤其

對那些假教師，則要盡力遠離他們，作

者說：「甚至連他們肉身所站污的內衣

也要憎惡」’猶言對他們所傳播的邪說

謬理，尤其對他們傷風敗俗的淫蕩行

為，絕對要深惡痛絕！末後作者別開生

面地，好似在對耶穌所受的褻潰予以賠

補，以一簡短而有力的讚頌詞，結束了

他這一短信（ 24,25) 
由於本書的內容和伯後的內容，在

論及假教師所傳播的傷風敗德的邪說謬

理時，不但意義相同，甚至字句也完全

相同，是以本書與伯後一定有彼此參照

的關係，據一般經學者的考究，通常都

認為猶寫於先，怕後寫於後，是以伯後

曾參照引用過本書，如果我們認可（實

際上應該認可，參閱伯前後引言）伯後

的作者為宗徒之長伯多祿，那末，說明

怕多祿也以本書所言為實，換言之，即

以本書為具有權威之作，也即承認本書

的正經牲，是以我們在前面所說，本書

自古即在教會內極受重視，享有很大的

權威，並非空穴來風，而是有史事為憑

的。至於一般所以持相反意見的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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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否認本書的正經性，是由於本書內曾

一再徵引偽經，不過只憑徵引偽經這一

點，並未能構成否認本書為正經的理

由，正如保祿在鐸書內也徵引外教詩

人，而並不因此影響鐸的正經性，此

外，本書既寫於伯後之前，是以本書成

書的時期，當在公元 60 至 67 年之間。

1916 猶他

Juttah Iota 

地名，有「伸長」或「傾斜」之意，

是猶大支派所得的城市（蘇 15:55 ），被

劃為肋未城（蘇21: 16 ）。學者們大致認

為它就是現今在赫貝龍之南九公里處的

雅他城（ Yatta ）。是阿拉伯人的重鎮。

有人曾錯誤地以為它是若翰的家鄉（路

1 :39) 

1917 猶達斯

Judas Iscariot, Judas lscariotes 

人名，是希伯來文「猶大」的音

譯，是耶穌的十二位宗徒之一，依斯加

略人西滿的兒子（若 6:71 ）。在福音上

常是被排列在宗徒們之最後，並冠以

「負賣耶穌的」（瑪 10:4﹔谷3: 19 ）或「負

賣者」（路 6: 16 ）。這些冠詞都是在事後

加上的，也就是因為他出賣了耶穌，所

以後來在福音上才把他放在最後，並給

他加上「負賣者」的頭銜。他原來是與

其他宗徒們同樣被召叫的，為使他們同
耶穌常在一起，跟隨耶穌宣講福音（若

6:70 ）。由他的出身地點于一依斯加略

一一我們可以斷定他在宗徒們中是惟一

非加里肋亞人的猶太人（見克黎約

特）

自耶穌傳教開始至他受難前不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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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時期中 至少兩年多一由聖經

上我們看不出猶達斯犯過什麼錯誤，或

不忠於耶穌的地方。相反地，他愛慕景

仰耶穌並熱心於宗徒們的團體利益，才
獲得全體的信任，主管該小團體的經濟

（若 12:6 ）。他之終於出賣耶穌，我們除

了承認不瞭解上主安排的奧秘之外，由

人性心理方面可試作下面的解釋。原來

他一如其他一切宗徒希望擁護耶穌作現

世光榮權威的國主，尤其在增餅之後，

民眾一致要立耶穌為王，本以為時機已

成熟了，相反地，耶穌卻預許了為當時

人所不能瞭解的聖體聖事，致使群眾各

自散去。這為猶達斯是一個十分嚴重的

打擊，及心理上的負荷。這種心靈上的

瘡傷激起他的報復欲望。如此他一變而

成了「魔鬼」及「出賣者」（若6：“，70 ）。
人心之變幻實在莫測，但猶達斯的未完

全灰心，的在希望奇蹟出現，希望見到

耶穌及自己的現世光榮，所以他沒有如

群眾一般立即離開耶穌，仍是「十二人

中的一個」（若6:71 ）。但事實上卻正相

反，自此耶穌開始不斷地在預言他恥辱

的苦難聖死（谷 8:31 等 9:31,32 ﹔ 10:32

等等）。這與猶達斯的期望完全背道而

馳，更增加堅強了他的報復心理，而成

了一個叛徒，一個「賊」（若 12:3-6) ' 
是為實際報復的開始。猶達斯見自己的

希望已完全毀滅，耶穌已不再是他心目

中的理想，及現世榮耀的保障，於是決

心報復到底，「去見司祭長，要把耶穌

交與他們」（谷 14: 10, I l ﹔瑪26: 14等），

可祭們正是求之不得（若 1 1:47等）。 30

塊寶奴的銀錢，成了猶達斯額外的收入

（見出21:32 ：，區 11: 12 ），結果乘耶穌山

圍祈禱的時候，親自領著兵丁（瑪 26:

47﹔谷 l 4:43﹔路 22:47 ：，若 l 8:2,3) 

以虛假的口親禮，完成了他的大計，解

決了心理上的負擔，灰心喪志的瘡傷得

到了彌補。

猶達斯本該是心滿意足了，其實不

然，此時他真正的天良發現，後悔莫

1918 - 1919 

及：「我出賣了無辜的血，犯了罪

了！」出去上吊死了（瑪 27:3-9﹔宗 l : 
18 ）。如果我們不以現在的宗教倫理來

判斷猶達斯的自殺行為，我們可以說這

可能是一種激烈澈底真誠痛悔的表示。

不過真正的痛悔是有愛情的成分在內

的。至於他是否得了救，或下了地獄，

那完全是天主的事，我們無權過間。但

聖經上所說的﹔「那人若沒有生，為他

更好」（瑪26:24 ），「喪亡之子」（若 17:

12 ）等並不一定指猶達斯已下了地獄。

再者，我們要知道舊約時代的法律對自

殺完全沒有明文的規定，對自殺的倫理
也無置可否。在中國的歷史上也有過不

少基於種種不同的原因而自殺的人物，

仍在被人歌功頌德。日本以武士道精神

自殺的風氣至今猶存。

見 636 克黎約持。

1918 猶里約

Julius Julius 

羅馬皇家軍隊的一個百夫長，由他

負責押送保祿及其他一些犯人，由凱撒

勒雅乘船到羅馬去，沿途狂風大浪，數

度幾遭滅I頁。因天主為了使保祿能在凱

撒面前為主作證，終能化險為夷，安抵

羅馬。從他一路對保祿的種種優待，可

以看出猶氏算是一心底善良，忠於職守

的好軍官（宗 27: 1,3,24,43,44) 

1919 猶不iDt
Jupiter, /uppiter 

見 l 128 則烏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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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猶大瑪加伯

Judas MachabaeL』s,

/udas Machabaeus 

人名，是瑪塔提雅的第三個兒子，

別號叫瑪加怕，意謂「執鎚者」’猶言

其英勇善戰之厲害（加上2:4 ）。但「瑪

加伯」一名，日後竟成了公元前二世紀

豈有爭取宗教自由而戰的猶太人的通稱。

他的父親死於公元前 166 年（加上 2:

70 ），按其遺囑由猶大來負責指導作戰
（加上 2：的﹔ 3: 1 ），他立即組織軍隊正

式與侵略者一色霎苛王朝 對抗：

先在小型的戰事上節節勝利，童年

165 年一色霎苛王安提約古第四厄丕

法乃命副手里息雅組織重軍，由三位大

將 仆托肋米、尼加諾爾，哥爾基雅

率領入侵猶大，在厄瑪烏地方兩兵

相接，雖然雙方之兵力甚為懸殊，但猶

大瑪加伯仍能以智取勝，以少勝多（加

上3:2 ﹔ 4:25 ），於是人心大振，里息雅
在大驚失措之餘，望年親自率領六萬精

旅，五千騎兵，再度入侵猶大以雪前
恥，在耶京之南二十八公里處的貝特族

爾紮營，但又被猶大的軍隊戰敗，至此

全猶大境已完全被猶大瑪加伯所佔領，

祇有耶京仍在色霎苛人的手中，敵人將

猶太人的宗教中心一聖殿一封為禁

地，更提不到舉行禮儀了。這是使猶太

人十分痛心疾首的奇恥大辱，於是猶大

瑪加伯於 164 年進攻耶京，逼使敵軍退

守聖殿北方的堡壘，聖殿落入猶太人之

手﹔於同年十二月聖殿被清除，並舉行

祝聖祭壇大禮，是為日後「祝聖聖殿

節」’即「重建節」的來源（加上 4:52-

56﹔若 10:22 ）﹔同時南方的貝特族爾亦

被克服（加上 4:26-61)

色霎苛王安提約古第四去世，由安

提約古第五歐帕托爾繼位，時在 163

年。同年猶大更派兵分頭出征猶太地區

之外的加里肋亞，及河東地區，並將許

多受壓迫的猶太人帶回猶太居住，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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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出兵依杜默雅，將赫貝龍盡行破壞，

並攻陷及毀壞了培肋舍特人的阿左托城

（加上5:1-68 ）﹔回兵耶京再將困守於堡

壘中的色霎苛軍隊包圍，至此色霎苛王

安提約古第五似已忍無可忍，乃決心派
重軍要將猶大一舉消滅，以收一勞永逸

）之功。果然猶大瑪加怕的軍隊先敗於貝

特族爾，後受挫於耶京之南十八公里的

貝特匣加黎雅，好似大勢已去，但卻想

不到此時色霎苛王朝發生內亂，安提約

古第五無暇外顧之餘，乃同猶太人譜

和，准許他們宗教上的自由（加上6:18-

61 ）。但不久國王被殺，由德默特琉一

世渠特爾繼位為王，他首先任命向來傾

向希臘文化的阿耳基慕為大司祭，並派

大將尼加諾爾帶兵赴耶京駐守，但此位

大將未抵目的地，己中途被戰敗，第二

戰更喪失了性命，猶大瑪加伯乘勢追趕

逃兵至革則爾，猶太人大勝，並立為節
日，以資記念，自此猶太人開始過著一

段平靜的日子（加上 7:1-50 ）﹔但好景

不常，色霎苛王德默特琉心有不甘，再

派巴基德大將率領陣容十分強大的軍隊

入侵猶太，誓將敵人消滅，公元前 160

年四月兩兵相接於厄拉撒地方，猶大瑪

加伯的軍隊開始處於下風，再加上因內

部意見不和，竟有些人臨陣退卻，猶大

瑪加伯戰死於是役。一代英雄豪傑’永

別人間，他的兄弟們息孟、約納堂將其

遺體抬回摩丁城，葬於祖瑩（加上 9: 1-

1 9 ），他的領導責任由約納堂來繼任

（加上 9:28-31)

1921 惡
’, 
Harp, Cithara 

一種弦樂器，普通卻被人解釋為手

提琴或七弦琴﹔其實不然，它是一種來

自亞述的豎琴，呈不平行四邊形，在以

民的君王時代，這種樂器甚為流行，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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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聖殿中的主要樂器。後來經過敘利

亞而傳至希臘，遂有著明的「阿頗羅

琴」之稱。達味所用的琴是一種弓形的

琴，與此種琴相差無幾，但此種樂器的

流傳卻以埃及為最。

在格前 14:7 曾論及簫及琴的音調，

默的 24 位長老各持弦琴唱歌讚頌羔羊

（默 5:8 ），同樣追隨羔羊的受選者（默

14:2 ）及七位天使（默 15:2,3 ），亦彈奏

此琴。

1922 雷紅

Saffron, Crocus 

一種香草，其雌蕊及柱頭多被用作

香料、藥材及調味品，亦可作染料用，

現已絕跡於聖地（歌 4: 14) 

1923 畫眉

Eye-cosmetics, Stibium 

錄是一種化學原素，呈銀白色，含

有硫黃成份，可以磨成粉，幾乎一切古

東方的女人都知道用它來作為化妝品。

無怪乎聖經上也數次提到這種習俗（列

下 9:30﹔耶 4:30﹔則 23:40 ）。它的用
法大都是將油或其他脂肪汁加入娣粉中

調和，然後將和成的膏脂塗在眼眉睦毛

上，甚至整個眼睛的周圍，以增加眼睛

的迷力，並抵抗過強的陽光。考古學者

業已發現了這種保存在圓形小樽中的畫

眉用的鏡粉。

1922 - 1925 

1924 異端、異端人﹝教派l
He 「esy, He 「etic, Haeresis, 
Haereticus [Faction, Schisma] 

在希臘及拉丁文，本無壞意，只是
指一種教派或學說，或一種傾向。史家

若瑟夫用這一個名詞來表示某一教派，

比如當時的法利塞、撤杜塞及厄色尼等

派別。准羅則用之來指示某一教派的教

義，只是在新約中，才用來指異端邪說

（見宗 5: 17 ; 15:5 ; 24:5,14 ; 26:5 ; 28: 

泣，格前 l I: 19﹔迦 5:24﹔伯後 2: l) 

保祿更清楚地勸勉弟鐸要躲避異端人

（鐸3: 10 ）。自此這個名詞在天主教會中

成了專指邪教異端，或隨從這些異端的

邪教人士的專用名詞及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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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指稱「選民」以外的其他民族，

以色列人普通用「哥因」（ goim ），直到

現在還是如此。為指稱自己，他們就用

「罕」（ ham ）。此外，尚用「肋烏木」

( leum ）﹔此字指「選民」亦指「異民」。

「罕」在希伯來文舊約內，用了凡一千

八百餘次，「哥因」凡五百五十次，「肋

烏木」凡三十餘次。「哥因」在七十賢
士譯本譯作「厄特諾斯」（ ethnos ），「罕」

譯作「拉放斯」（ laos) 

新約中，除用「厄特諾斯」指「異

民」’「拉放斯」指「選民」外，還採

用「革諾斯」（ genos ） ，指種族或家族﹔

「格羅撤」（ glossa ）指說不同語言的民

族﹔「德摩斯」 （ demos ） 指民眾﹔「赫

冷」（ hellen ） 指外邦人或異教人﹔此字

原意是指希臘人。

以下我們先就救恩史的觀點，略述

「異民」在舊約和新約中所處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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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述「異民」怎樣獲得救恩。

1. 異民的地位
既然萬物與人類都是唯一、永生和

全能的天主創造的，同時，眾人又都是

按照他的肖像造成的，全人類就是這位

仁慈的天父所憐愛的（智 9: 1, 2 ; 1 1: 

25 ）。人一包含男女一的尊位是由

於他相似天主。由於這關係，他是萬物

之靈，更是受造之物的統治者：「以你

的智慧造了人，使他統治你所造的萬

物」（智 9:2 ）。天主愛他所造的一切，

然而特別愛情相似他自己的人﹔因此，

人一犯法得罪了天主，天主卻沒有捨棄

他，沒有消滅他：一方面懲罰他，一方

面卻預許他未來必更生復興。亞當和厄

娃犯罪以前，與天主來往，有如子女，

滿懷孺慕﹔但在犯罪之後，他們對天主

卻驚疑恐懼，不再有如子女，懷有孝愛

的心情。不止這樣，他們倆互相的愛

情，也不像以前那樣濃厚和那麼純潔的

了（創 3 ）。原罪害了人性，倒沒有完全

毀壞了人i生。由於在沒有犯罪之前，人

的天生資質和超然恩惠又多又大，所以

一些神學家以為後代的人關於天主所有

的認識，如他的存在，他的美德，他的

法律，他的應許等，都是由元祖而來，

藉著傳授而知道的。這溯自元祖的知

識，這些作者都稱之為「原始的歐示」

(Primitive revelation ）。這「原始做

示」’歷經時代的轉遞，有的改變了，

有的破壞了，可是如果囑目各地各民

族，這項祖傳的知識幸而沒有完全喪

失。這就是為什麼在任何異教裡，仍都

殘存著一些真理和道德的片段。但筆者

以為這稱「原始敢示」的本身，雖經幾

位天資聰穎的思想家，如拍拉圖、西塞

祿、拉梅內（ Lamennais ）和紐曼等，發

現擁有一定的價值和勢力，但畢竟是無

法證明。

按照聖經，天主賜給人三個可藉以

確實認識天主的方法：（ 1 ）他的受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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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受造物來認識天主﹔（2）在人心上

天主刻的自然律﹔（3）天主施於萬物和世

人的不停照顧（羅 1 3) 
自亞當犯罪起，直到我們信仰上的祖

先亞巳郎止，這悠長時期裡，人們所知

的事很少，僅在創l 1 l數章中見到一鱗

半爪。不過創卜11各章指的十分確定：

「天主並不是沒有以善行為自己作證」

（宗 14:17 ）。在天主召選亞巴郎以前，

人類的歷史大概可稱為異民的歷史，而

在召選之後，天主對那些不屬於選民的

其他民族，一方面「容忍了他們各行其

道」’另一方面，「他不是沒有以善行

為自己作證」。準此，現在那些不崇敬

唯一真神的民族，即所謂「外教人」

他們的身份，從神學立場來說，本質

上，與生活在亞巴郎以前，或生活在以

色列敢示以外的人，沒有分別。在這外

教的時期中，按創l 11的記載，在世上

生活的有惡人和極惡的人，也有善人和

至善的人﹔這些善人也甚至在聖教會的

禮儀中受到恭敬和紀念。他們就是亞伯

爾、哈諾客、諾厄、羅特、默基瑟德

等。誰也知道教會禮儀的經文，是憑聖

經而編成的﹔的確，除創1-11各章外，

別的經處對那些仁義祖先也曾褒揚和稱

讚，如德44: 16 19讚揚哈諾客和諾厄，

智 10: 1-4讚揚亞伯爾、諾厄﹔希 l 1: 1-7 
讚揚亞伯爾、哈諾客、諾厄。同樣，在

稍後時代，連那位活在聖地外，不屬盟

約的民族 以色列，而原籍是厄束，

十分虔敬的人物約伯，因著他的信德和

堅忍，也中悅了天主，且蒙受了天主的

祝福（雅 5: 11 ）。則 14: 14 也記載著三

位上古的賢人：諾厄、約伯和達尼爾。

請注意，這位達尼爾不是四位大先知中

的那一位，而是生活在公元 2000 年前

的排尼基的大賢士（參見則 28:3 ）。這

三位賢人也不屬於盟約的選民，他們是

異教人，可是他們因樹立懿德芳表，中

悅了天主，旦造福了世人。
以上的陳述無非證明異教人中，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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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i 1:52 的名言，實在有些「四散的天

主的兒女」。這些不屬於天主盟約的良

民，究竟行了甚麼善行來中悅天主呢？

只有一句話：信德一「沒有信德是不

可能中悅天主的，因為凡接近天主的

人，應該信他存在，且信他對尋求他的

人是賞報者」（希 l 1 :6 ）。值得注意的是
聖保祿在那篇讚頌信德英雄，嚴肅而著

名的篇章裡’即希11章內，至少提出了

四位盟約以外的義人，即亞伯爾、哈諾

客、諾厄、默基瑟德和異教的妓女辣哈

布（ 11: 31 ）。可見，除能看到的教會

外，還有看不見的天主子民存在（若 l 1: 

52) 
對這論題，我們將在下節內再作討

論，本節裡，我們只略講舊約對異教和

異教人所表示的一些態度。
首先，應該承認，按舊約全部道

理，天主非但是以色列選民的天主，而

且也是萬民的天主，因為萬民都是由他

造生的﹔他照顧萬物，他引導萬民。以

色列是天父的長子，但其他的民族也是

天父的兒子。阿彼默肋客、埃及圓的法
郎、客納罕地居住的那七個應予消滅的

異教民族（申 7:1; 12:2 ），他們的生活

和命運無一不受天主的支配（申 7: 1; 

12:2 ：，出 3:7-12﹔申 32:7-14 ）。先知們
的宣講很清楚的指出異民都受天主的照

顧，只要閱讀亞 l :2 北納鴻哈 l :2﹔特別

是依 10: 13-19 ﹔ 37﹔耶46-51 ﹔則25-32;

達全書，及智 10: 15; 12:27等，便可領

會。其次是，由先知的神諭中，我們看

出天主不但管理一切異民，並且給每個

民族委托一個使命。若果他們行為美

好，必蒙受天主降福﹔若果行為不善，

一定招致天主的懲罰﹔基於這端道理，

亞述是天主義怒的木棒，就是說，天主

派她去懲治以色列子民，但事後，為了

亞述將勝利的光榮歸於自己，驕傲、自

大、橫施暴行，天主終於折斷這棍杖

亞述。還有，一些外教強盛帝國的

皇帝，也奉行了天主委給他們的使命，

1925 

因此，天主稱拿步高為「我的僕人」（耶

25:9 ），稱居魯士為自己的「受傅者」

（依45: 1 ）﹔同樣亞歷山大大帝（加上 l : 

1 9 ）和奧古斯都（路 2: 1-5 ），按聖經

的奧義，都是天主為在世上建立辦國所

利用的工具。

即然所有人等，只要是顧意，都能

認識天主的存在，明白他是全能全知的

（智的： 1-5 ：，羅 l 18-23 ），當然他們能

夠對天主表明信仰。一位對天主表明信

仰的人，就成為義人而賴信仰生活（哈

2:4 ），因為人一表明信仰，就能修各種

德行，因此，我們說異民中也有義人，

也有德行高峻的義人。關於這端道理，

聖經內也不缺乏例子，比如．埃及的收

生婆（出 l :17-21 ），法郎的公主（出 2:

6 ），妓女辣哈布（蘇2 ），盧德（慮），

供養厄里亞的臣爾法特城的寡婦（列上

17:8 ），阿蘭民族的將軍納阿曼（列下

5 ），救護耶肋米亞的雇士人厄貝默肋

客（耶 38汀， 13 ），葛法翁的百夫長（瑪

8:5-13 ），客納罕婦人（瑪 15:21-28) ' 

凱撒勒雅的百夫長科爾乃略（宗 10)

總督斐斯托（宗25:26 ），百夫長猶里約

（宗 27 ﹔ 28: 15 ）等。
異民中散雜著有德的人，吾主也曾

予以證明（瑪 5:46,47 ）。按他的話，稅

吏和外邦人中也有些是重視德行的﹔

這些德行是他們的長處，但以之作為天

主的義子，那就尚嫌不足，因為天主的

義子應向完善的天父看齊。外邦人中，

或者有人一有多少自然只有天主知道

一尋求天主，「或者可以摸索而找到

他」（宗 17:27 ），也有的雖在形式上在

敬畏國家的神明，但實際上，按他們的

善良來講，他們委實是恭敬「未識之

前申」。聖保祿時代固有這樣的人，現在

也有這樣的人。聖奧斯定沈思這奧理，

道出了那著名而悲哀的辭句：「真筒！

在羊棧內，有好多是弱狼，在羊棧外，

有好多是羔羊」。在異民的各宗教裡，

非但有著道德的成分，而且也有一些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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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成分，可是這些美善成分，幾乎全

被偶像崇拜遮蓋了，就是說，崇拜自然

和崇拜偶像把人們的良善、道德和風

俗，日復一日地損壞了。無怪乎依撒意

亞描述異民說：「在黑暗中行走的百

姓，．．．．．．寄居在漆黑之地的百姓．．．．．．」

（依依 l﹔瑪4:14-16 ）。舊約時代的先知

們，尤其是智慧篇的作者，揭示了崇拜

偶像的由來和害處（智 13 ﹔ 14 ），新約

時代裡’身為外邦人宗徒的聖保禱，也
曾深切思量過異教和崇拜偶像的問題

（羅 l ﹔ 2﹔弗 1-3 等）。在下節中，本著
這位大聖宗徒的教訓，我們要再討論異

民得救的問題。現在只說：保祿的教訓

與智慧篇的道理大致相同，其不同之

點，乃是在於前者是以天主聖子已降生

救贖人類的奧蹟作出發點。這「虔敬的

奧蹟」（弟前3: 16 ）使保祿更深入的明瞭

天主拯救萬民的計劃，和抵抗天主計畫目

的「罪惡陰謀」（得後 2:7 ）。闢於這兩

端道理，保祿的教訓表面看來，似乎彼

此有著矛盾，筆者也不否認，它是非常

難解的一個問題，可是若果讀者根據保

祿神學中那最顯明和最堅毅的道理：

「天主依照他的措施，當時期一滿，就

使天上和地上的萬有總歸於基督元首」

（弗 I: 10 ）來研究，就可發現保祿的教訓

雖對我們仍有奧秘之處，卻是很有邏輯

和系統了。

2. 異民如何獲得救恩

身為外邦宗徒的保祿，天天碰著這

可怖的問題﹔：外邦人如何得救？聖宗徒

只從天主方面出發來解釋這難題。保祿

的大原理：

2.1 天主的意願

「天主願意所有的人得救，並得以

認識真理」（弟前 2:4,7 ）。事既如此，

天主不能不施計去救接萬民，因為萬民

都是天主造成的，他並且派遣自己的聖

子降生成人，來救贖萬民。「難道天主

只是猶太人的天主嗎？不也是外邦人的

1082 

天主嗎？是的！也是外邦人的天主」

（羅 3:29,30 ）。只有一位創造萬物的天

主，也只有一位救世者一天主與人之

間的中保：耶穌基督。無疑的，保祿被

復活光榮的耶穌幻惑了，可是也被釘在

十字架上的耶穌幻惑了。死亡與復活這

兩樁事是分不開的，兩者連在一起就形

成那「偉大的虔敬的奧蹟」（弟前 3:

16 ）。以十字架上的犧牲，天主把隔絕

以色列子民與外邦人的那道牆壁拆毀

了：「以十字架誅滅了仇恨，也以十字
架使雙方（以民和異民）合成一體，與

天主和好」（弗 2: 16) 

2.2 信德

以上一原理，保祿說出天主客觀地

願意拯救眾人，而事實上藉著他的聖子
的犧牲救贖了他們。可是自由的人應該

答覆天主，而他們的答覆只有一個，那

便是信德。天主是藉著信德救贖以色

列，也救贖外邦人：「經上說：凡相信

他的人，不致於蒙羞。其實並沒有猶太

人與希臘人的區別，因為眾人都有同一

的主，他對一切呼號他的人都是富有慈

惠的。的確，凡呼號上主名號的人。必

然獲救正羅10:11 13；參閱若3:16 21 ）。
只有信德這條路可通達到天主那

裡：「沒有信德，是不可能中悅天主

的，因為凡接近天主的人，應該信他存

在，且信他對尋求他的人是賞報者」

（希 11: 6 ）。這搞得救不可缺少的條件

信德，不只關係以色列選民，且也

關係全體人類。上古時代，還沒有選

民，因為尚沒有西乃盟約，當時的人之

得救，無非是藉著信德。希 l 1: 1-22 記
述亞伯爾，哈諾客，諾厄，而希 5:6 10 

也記述了，默基瑟德，不是有力的證據

嗎？羅馬書那強有力的結構，必可幫助

我們懂得信德的無上地位。聖宗徒是在

囑目全人類，包括外邦人和以民，「所

有的人都犯了罪，都失掉了天主的光

榮」（ 3:23 ）。從信德這方面，保祿在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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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人類的宗教時自問說：沒有基督，或

沒有信德的人類是甚麼？反過來說：佔

有基督或佔有信德的人類又是甚麼？對

第一個問題，保祿憂傷的答道﹒沒有信

德的人，就擁護著那作賤人類尊位的迷
信，雖然那迷信的黑暗時期是被天主暫

時容忍著的（宗 14:16,17 ），以便使人

更覺得天主是須要的和信德之不可無。

對第二個問題他答說：人類佔有基督，

懷有信德，今世分擔基督的苦難，來世

也就分享基督的光榮﹔就是說，因著對

基督的信仰，人藉著自我和死亡的克

勝，生活於基督內，以便將來偕同他，

並藉著他去光榮天主（羅 8)

2.3 外邦的宗教

保祿對外邦的宗教有著非常徹底的

看法，他所攻擊的就是侮辱人性尊位的

迷信和由迷信所發生的惡行、邪事。他

不能容忍那些妄自尊大的哲學家，愛講

無稽之談或好空談的欺人假教師（鐸 l : 

10) 

在外邦的宗教裡，一如在以民的宗

教裡一樣，保祿指出有著一些期限，這

些期限事實上給未來降生的天主聖子準

備道路，這似乎是迦4: 1-10一段經文的

概念。在這段經文內，保祿視梅瑟的法

律 以民的宗教一只不過是「今世

的蒙學」罷了。他切望那些原來不認識

天主的人，現在既然認識了天主，因為
相信了他，就萬不可再回到他們那些無

用的蒙學裡去。外邦人的蒙學是什麼？

只不過是包含在他們宗教內的真理的片

段和道德的告誡。現在救世主既已降

世，旦完成了救贖人類的工程，他既拯

救了猶太人脫離梅瑟法的桂桔，也拯救

了外邦人脫離他們的蒙學（ stoicheia ） 。

保祿在這段經文內，消極地講述耶穌為

何救了眾人一－以民及異民，為何叫他
們脫離了奴役的束縛。關於這問題，聖

若望積極地且更莊嚴地宣示說．「那普

照每人的真光，正在進入這世界」（若 1:

9 ）。就是憑著聖若望這句話，一些希

臘的教父和古時的作者（ Justin,

Clement of Alexandria 等），把一些哲
士（蘇格拉底、柏拉圖等）的高雅學說

當作「聖言」的生命痕跡 （ logoi ‘ψerm

aticoi) 

說天主曾利用了拿步高、居魯士、

凱撒等，也可說天主利用了偉大的哲學

家、教育家，來教導並準備那些外邦民

族去接受默西亞一一救世主，是十分可

取，也是十分合宜的﹔而且照筆者看

來，這是天主上智的作法。可是，有兩

件事，按聖經的教理，應該注意：

2.3. l 人蒙救恩，不是因著佛陀、瑣羅

亞斯德、孔子、穆罕默德、蘇格

拉底等之力，而只藉唯一的救世

主，耶穌基督：「除他以外，無

論憑誰，決無救援，因為在天下

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字，使我

們賴以得救的」（宗 4: 12) 
2.3.2 聖教會可暫用這些外邦賢士的教

誨來教導異民，引導他們接近默

西亞，或者利用他們的名言來解

釋天主的道理。聖保祿已當作過

這樣的先例（宗 17:28﹔格前 15:

33 ; 皇軍 1: 12) 

末了，我們要指出，由這些聖經的

原理，可以確實推論出，為救援那「四

散的子女」（若 11 :52 ），天主固然尚有

其他辦法，但既然聖子降生了，明白聲

明「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除非經過

我，誰也不能到父那裡去」（若 14:6) ' 

並旦命令宗徒，即他的教會，應「向一

切受造之物宣講福音」說：「信而受洗

的必要得救，但不信的必被判罪」（谷

16: 16 ）。由這些和吾主其他類似的話應

歸結：得救的大道，天主親自指定的得

救大道：是「認識唯一的真天主和『他』

所派遣來的耶穌基督」（若 17:3﹔參閱若

~ 1:1 4) 

見 1634敢示、 l 113 信德，信心、 1453 恩

寵、 1612 偶像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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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 痛悔、悔改
Repentance, Poenitentia 

「痛悔」或「悔改」與罪惡、補贖、

祈禱、苦行、善功等，有著很密切的關

係，為此，很多次，這些意念在聖經上

常都聯在一起出現。

1. 悔改的意義
希伯來文指示悔改最普通的語詞，

乃是 Shub ’ Teshu恤，解釋「回來，回
去，復歸，回歸」。這詞在聖經上經常

含有宗教和倫理的意思而指示「回心轉

意」（列上 8:33 ），「回到，歸來，歸

依，歸向上主或天主」（耶 3:7﹔依 19:

22 ; 30: 15等）﹔與上述意義相似的．有
棄惡遷善或「惡惡好善」（亞 5: 15 ）。然

而意義更深美的詞句，乃是「尋求上

主」（亞 5:4﹔歐 IO: 12 ：，詠 24:6 等）

「後悔」（耶 31: 19 ），「懺悔」（約 42:

6 ），「承認罪孽」（詠 32:5 ），在上主

面前「自卑自賤」等。若果我們留心聖

經，就不難立刻發現：誰捨棄惡行而歸

向天主，誰就心裡悔改而自然甘心從事

克苦神工，以補贖所犯的罪惡﹔換句話

說，心裡的悔改顯示在痛悔者的品行

上，所謂「誠於中，形於外」便是。

2. 悔改的行為一補贖

2.1 舊約

因為天主在西乃山上與全體以色列

民族立過盟約，以民在古時代，雖然對

個人的負擔未加輕視，但事實上，對集

合的負擔卻很自然地，更加深切注意。

由於此，不論是個人犯罪或是團體，為

某家，某支派或集體犯罪，在與之立約

的天主台前，全民都要負責。有時，若

果犯法的只是某一個人，天主也因他一

人之罪而罰全民，以便警醒他們，叫他

們都能感覺到人不可任意反對天主，這

樣也就可以漸漸使他們覺得罪惡的可惡

性。這種辦法是天主對世人所用的教育

1084 

法，並且證諸民族學和宗教比較史，這

辦法也是很適合上古民族的需要，尤其

是選民的需要﹔準此蘇 7﹔出口：25 28 ; 
戶 25:7-18 等所記的事跡，就不難解釋

了。
在受天主懲罰的時候，或為避免天

主懲罰，以民例必洗心革面，以苦行和

補贖的禮儀哀求天主寬恕。自然這些苦

行密切牽連著認罪、懺悔或悔改的心

情，儘管有時這些外表的禮節會勝過內

心的痛悔。這些克苦行為乃是禁食（民

20:26 ）、穿苦衣、撤灰土、撕裂衣服、

放聲大哭等（列下 6:30﹔依 58:5﹔納 3:
5 8 等）。除這些苦行以外，還有一種

很平常的求饒方法，就是獻贖罪祭（戶

16:6 15 ），或者人民異口同聲承認自己

的罪過（撒上7:6 ：我們犯了罪，得罪了

上主）。同時也有不少聖詠和聖歌，就

是為伴著這類補贖的禮儀而編著的，如

詠 60﹔ 74 ﹔ 79 ﹔ 83﹔哀 5﹔依的：7 ﹔ 64:

11 ﹔達 9:4-19﹔多 3:1 6,11 15﹔友 9: 1-

14﹔厄下 l :6, 1 l 等。此外，在這些苦行
和祈禱外，有時當人民受懲罰或怕受懲

罰時，就有聖人以中保的身份興起，哀

求上主寬恕，比如梅瑟（出32:30-32 ）和

耶肋米亞（耶 14：卜的： 4 ）等就是。

先生日們的大功勳，即是在乎宣講一

個真理：即人如心裡不悔改，不「割

損」自己的心，一切外表的禮節，連那

些規定在法律上的禮節以及祭獻、苦行

等，都是沒有價值的行為。所為與其說

他們未注視苦行，不如說他們貫徹重視

痛悔？為是。

達味犯了姦淫，所以能夠後悔並謙

虛接受天主的懲罰（撒下 12 ），是因為

納堂先知直指其非，責斥他的妄為。納

堂對達味個人行的，別的先知也都為以

色列全民，這遠離自己的夫君上主，而

同別的邪神行淫的民族作了「他們離棄

了上主、蔑視了以色列的聖者」（依 l : 
4 ）。若果他們不歸附上主，上主必要

離棄他們。為了避免這種滔天災禍，先



十二畫

知們苦口婆心的叫選民痛悔改正，這原

是先知們宣講的主要特點。這種宣講非

但令選民深切感到罪惡的惡性，而且也

令個人實行悔改，悔改後妥慎保存天主
的友誼。米該亞說：「人啊！已通知了

你，什麼是善，上主要求於你的是什

麼：無非就是履行正義，愛好慈善，虛

心與你的天主來往」（米 6:8)
那正義的講道員、亞毛斯，他的宣

講全在乎「尋求上主」一句。可是尋求

上主，不是只指走上殿宇而獻祭，而是

指示一種完全的改正，一種根本的悔

改。他說：「你們要尋求善，不可尋求

惡，這樣你們才能生存．．．」（亞 5: 14) 

歐瑟亞大聲向以色列呼喊，要他們

歸向上主，因為上主是以民的夫君，的

在愛慕著背信的妻子：別的愛人 邪

神 只欺騙和傷害以色列，只有上主

才是他們的永遠而忠誠的愛夫：「讓我

們認識上主，讓我們努力認識上主」

（歐 6: 1-6) 

依的前編是以第一章叫人民悔改的

宣講開始﹔大先知勸勉選民回頭歸正，

其主要的原因乃是：上主是「聖者」

而屬于聖者的以民也該是聖的。見依 1:

2-31 ﹔ 5:8-30 等。依撒意亞預見將有大
部分以民不會痛悔，因此，一方面預言

充軍的懲罰不能避免，另一方面，也預

言選民中總將有剩餘的一部分，作天主

的未來新子民的種子，和新盟約的會盟

者：「以色列啊！你的百姓雖然多為海

沙，其中唯有殘存者得以歸回··· J ( 1 O: 

22 ）。依撒意亞並且強調，唯有歸依天

主的人會蒙受天主的救恩’和默西亞時

代的恩賜。

但是，所有先知中重視悔改最甚

的，還是要算耶肋米亞先知。這位大先

知有如歐瑟亞既宣講天主的慈愛，也相

似依撤意亞預言將來的懲罰和復興。此

外，他更再三再四的勸勉以民，只要他

們回頭，天主就必寬赦他們的位尤﹔同

時，他也預言了剩餘以民的大使命及默

1926 

西亞的時代。然而耶肋米亞先知教訓的

特點尚不止此，他時常在講：若果天主

不先感化人心，人不能歸依他﹔藉著這

端道理，先知實在使宗教內心化了：

「你使我歸來，我必歸來，因為你是上

主，我的天主」（ 31:18-20﹔參見依的：

15-19﹔耶 l 7: 14 ; 29:11-14; 30:18-
22) 

厄則克耳有如其他先知似的，也勸

勉人民悔改﹔悔改的條件之一，乃是遵

行天主的誡命和禮節。有的學者說厄則

克耳過分重視禮節的主要性。這是真

的，卻不完全對。反之，他比別的先知

更強調悔改上的個人負擔，見貝。 3: 16-

21: 18: I ; 33: 10-20 等。原來以色列是
個叛逆的家族，可是當他們歸附天主

時，天主會賜給他們一顆新心，要把他

的聖神傾注在他們心中，這樣，便使他

們惡惡愛善，全心隨從他（則36:26 31 · 

參見 1 1:19-21) 
在依安慰書（ 40 66 ），即後編中，

上述道理也都有所記載，並且也有一種

並非「新奇」而是此後經常可見的教

理，即把悔改之情也向異教人灌輸，使

他們也歸向真天主。同時該書也向普世

宣佈有關天主之國的預言（依 56:3-6:

60：，參見詠 22:28 ：，納全書拉 l 10, 11 

等）
再說，在依安慰書中，還有特別感

人的就是論天父仁慈的那端道理。依撒

意亞一如歐瑟亞和耶肋米亞一樣 有

些地方也許比歐瑟亞更深妙 也用各

種不同的方法，如勸言、神論、譬喻、

詩歌，隨時議論天主的慈愛﹔換句話

說，他囑咐罪人回頭，不是因為他們非

為此不能逃避天主的懲罰，而是因為他

們得罪了這至仁至愛的父親，非到他們

與他重行修好，他們享受不了心裡的平

安 q見40:1-11; 42:8-14 ; 59:14-21 ; 55 ; 

64:8 ﹔ 66:9-16 等。
詩歌中，最禮面和最表達痛悔之情

的，當是詠 51 ：「天主，求你按照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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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慈憐憫我．．．」。在這篇聖詠內，先知

們所講的痛悔道理，全都收錄在內，即

承認罪過，哀求內心的潔淨，懇求改變

靈↑生的聖寵，渴望棄惡行善的志向。自

從選民開始念這篇聖詠，可說他們就再

不能忘記悔改的真諦：「因為你既然不

喜悅祭獻，．．．天主，我的祭獻就是這痛

悔的精神﹔天主，你不輕看痛悔和謙卑

的赤心」（ 18, 19 三節）。日後法利塞人
的虛禮，不論是多麼普遍和深入民心，

也不能將這種真宗教的珍寶，即人應以

痛悔的赤心去接近天父的寶訓，加以消

除：新約時代的卑微者和谷木蘭社團的

會員，對此都已做了確切的明證。

2.2 新約
新約是以洗者若翰的宣講為開端，

該宣講是：「你們悔改吧！因為天國臨

近了」（瑪 3:2 ）。行將來臨的天圓，是

要使選民一心依賴天主的仁慈，也是要

他們努力聖潔自己的心靈，因為縱然處

於亞巴郎後裔的尊位，若果不悔改也是

徒然的。真實的悔改，是一種令人結出

與悔改相稱的果實的內心改變。若翰所
施的洗乃是這項悔改的標記。耶穌繼續

若翰的洗禮，且承受他的宣講（「悔

改！」），然後開始宣講自己的福音和

從事建立天圓的使命。他要求民眾悔改

遠比若翰更徹底，就是說，他要我們為

信仰為聖化自己而悔改，要我們有個斷

然的和絕對的悔改。他是天國的君王，

那裡有他，那裡就有天國﹔皈依他即等

於進入天國，亦等於信從福音及穿上婚

姻禮服（谷 l ﹔ 15 ；瑪 22:11-13 ）。這婚

姻禮服表示他賜給信仰者的聖籠，即包

含寬恕罪過和聖化內心的聖寵。耶穌的

宣講，其特點之一，即是招請所有的

人，義人和罪人，尤其是罪人，都進入
天國﹔他講的那三個仁慈的比喻：亡

羊，失錢和蕩子的比喻，一方面指示天

父的無限仁慈，另一方面（蕩子比

喻），描寫一個痛悔者的情緒和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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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強調天主的無限仁慈，在他的各種

言行中，耶穌無時無地不在闡揚「天主

是愛」這端道理，因此，他時常以柔和

以愛情對待痛悔的罪人至於斯極，以致

被人稱作「罪人的朋友」（瑪 l 1: 19 ）。其
最特別給予安慰感而最振作人心的話，

也許就是他說的：「對於一個罪人悔

改，在天上所有的歡樂，甚於那九十九

個無須悔改的義人」（路 15:7 ）。當然對

於執呦的罪人，耶穌也提出至公至義的

審判（~駝的來作警告。可是他的仁慈畢

竟不是依撤意亞、耶肋米亞、歐瑟亞、

若翰所能及，他總是以天父慈愛的宣

講，引人痛悔，向天父表示以愛還愛。

宗徒們自然是承受師傅的衣悴，但

由於他們書寫（默也在內）的對象是信

徒，即曾經悔改的人，所以在他們的作

品中，悔改的道理並非佔首位。宗徒們

當然對業已奉教的不良分子施行責斥，

並勸勉他們悔改。可是這種悔改是以恢

復先前的信仰和愛德為主，就如若望寫

的﹒「你該回想你是從那裡跌下的，你

該悔改，再行先前的作為．．．．．．」（默 2:

在宗徒大事錄內看得更清楚的是﹒

幾時宗徒們宣講悔改的道理，無論是向

猶太人或外邦人，他們必強調基督的洗

禮聖事的必要，因為洗禮聖事原是信

德、悔改及蒙受罪赦的表現和條件。

見 1233 洗禮，聖洗聖事、“l 告解聖事、

1113 信德，信心。

1927 發誓

B.vear, lurare 
見 1597 起誓，誓誦。



畫二十 1928 - 1933 

1928 發虛誓 1931 盜竊

Perjury, Periurium 
見 1597 起誓，誓詞。

1929 發亮的金屬

Electrum 

許多學者以為是一種金銀或唬珀的

合金，但原文此字意義不詳，只三次見

於厄則克耳先生日書中（ 1 :4,27 ﹔ 8:2 ）。

依阿加得文此字有「貴重金屬」或「青

銅」之意，古埃及文亦有「青銅」之意，

但這種解釋法又不合於則的上下文，故

此思高譯本將之譯作「發亮的金屬」。

1930 盛會山

Mount of Congregation, 
Mons Congregationis 

「盛會山」一詞的出處是依 14: 13 。

為明瞭它的意義，首先我們應知依 14:

4-21是先知對巴比倫王的一篇淋漓盡致

的諷刺詩。這篇詩的前段以國玉的現身

說法，將國王妄自尊大的傲慢之情盡形

暴露，後段卻是國王適得其反的恥辱報

應。閻王自謂「要坐在盛會的山上」，

從前不少的解經學者以為這座山是指熙

雍山一天主的聖山 而言，但現代

學者則多以為它是來自古巴比倫神話的

說法，蓋巴比倫的阿辣路山，猶如排尼

基人的卡西的山（ Casio ），希臘的奧斯

帕斯及我國古楚地的崑崙山然，在其古

老文化的神話中皆寓為眾神會集的高

山。

Stealing, Furtum 
見的13 偷盜。

1932 硫積

Sulphur 

雖然自古以來，人們就知道約但河

深谷地帶是盛產硫饋的地區（見依34:9 ﹔

申 29:22﹔約 l 8: 1 5﹔詠 11 :6 ），但是以

民除利用這種原料作簡單的導火線及清

潔羊毛之用外，對於工業上的用途是毫

無所知的。在聖經上幾時提及硫礦總是
與上主的義怒，與上主的懲罰有密切的

關係，諸如素多瑪及哈摩辣的滅亡（創

19:24﹔見申 29:23 ），先知們所預言的

亞述的淪亡（依30:33 ）以及哥格的毀滅

等（則38:22 ），無不是上主藉硫積及火

的懲罰所致。在默示錄上硫礦是惡魔勢

力的象徵，也是上主在來世懲罰世界的

刻骨表示（見默9:17,18 ﹔ 14: 10 ; 19:20 ; 

20:10 ; 21 :8) 

1933 稅

Tax, Tributum 

在這裡我們所討論的是國王及其政

府由民間所徵收的捐稅，關於聖殿的稅

收在另一條討論。學者大都承認捐稅是

隨著以民君主政體的建立才有的，換句

話說，就是始自達味及撒羅滿時代。君

主政體成立之後，朝廷的行政人員的

衣、食、住、行，軍隊的裝備，防禦工

事的建築等等，都需要國王來開支，而

國王只有取之於民間，於是有稅收的制

度。除此之外，戰利品，以及弱小民族

的貢稅，也是國庫收入的主要部份（撒

下 8:2-6﹔列上 5: I: ，列下去4﹔編下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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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26:8 ），在確實的困難情形之下，

國王似乎有權動用聖勵中的財富（列上

15: 18﹔列下 12: 19 ; 16:8; 18: 15﹔等），
因為國王的行政人員有權干涉聖廠的稅

收（見列下 12 ﹔ 22:3)

至於徵稅的制度及其實際情形，聖

經上雖然沒有明確的記載，但是我們可

以意會到，達昧的戶口統計與撒羅滿之

將全國分成十二太守區的事實，都是與

捐稅直接有關的，且激起了百姓的不滿

（列上 12 汀，4)

白由捐獻的事實似乎亦存在，比如

在國王登極時百姓自由獻禮（撒上 10:

27 ），但有時卻也有強迫的稅捐，比如

默納恆國王向全國的富豪每人徵收五十

「協刻耳」銀子（列下 15:19,20 ）。編下

17:5 所說的「全猶大人都給約沙法特獻

禮」的事，可能是指全體百姓應納的年

稅。國王有權徵收莊田、葡萄園及橄欖

園的捐稅，並將稅收分給他的行政官員

（撒上 8:15,17 ），但在這裡卻發生了不

少的弊端，而受到先知們的責斥（亞 5:

11 ），因為不少的窮人，受到了欺壓與
迫害。當然國王亦有權將某人或某家應

繳的稅捐豁免（撒上 17:25﹔亞 7: 1) 

厄則克耳先知清楚的釐定了每人應向國

家元首繳納的小麥、大麥、油及牲畜，

但元首卻有責負擔聖殿的祭租費（則45:

13-16) 
充軍期後，百姓一貧如洗，君主政

權又不復存在，是以捐稅的重輒減輕了

許多，他們除了承擔重建聖殿之外，只

向聖殿繳納三分之一的「協刻耳」’初

熟之果及土地出產的什一之物（厄下 10:

33 40; 12:44-47 ﹔ 13:10-13 ）。

在新約時代的猶太人應向羅馬人納

稅，每人一個「德納」’這些稅務的征

收由當時被人所輕視的「稅吏」來負

責。猶太人固然不甘心向外邦人納稅，

但卻承認這是一種義務 O！馬 17:25 ﹔ 22:

15-22：羅 13:6-7)

見 2066 殿稅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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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 稅吏

Tax-gatherer, Publicanus 

在聖地徵收入口稅的事實，本已見

於舊約時代的末期（厄上 4: 13,2 。可 7

24 ）﹔但在羅馬人佔領聖地之後，才形

成了有組織的機構，專為羅馬人服務，

征收賦稅，歸入帝國國庫，而這批服務

的稅吏則有權從中提取一小部份留歸自

用。但要表少成多，竟能中飽自肥而致

富，故此這些稅吏在當時一般人的心目

中，被視為下流無恥的小人，為人所痛
恨不齒，再加上他們本人原是猶太人

（路”：9 ），竟來幫助敵人壓迫自己的同

胞，甘為外邦人所驅使，欺壓天主的選

民，這更增加了猶太人心理上對他們的

痛恨。

耶穌本人也多次將他們與外邦人、
罪人及淫婦相提並論（瑪5:46 ﹔ 9:10,l l ; 

10:3 ; 18: 17 ﹔ 21:31,32 等），但是不可

否認的是這些稅吏中，有不少的人接受

了若翰及耶穌的道理，而慷慨大方地回

頭改過，他們遠遠超過了那些自滿自足

的法利塞人，因此，耶穌也毫不猶豫地

肯定這些人和妓女更接近天國，若翰亦

並沒有要求稅吏放棄自己的職業，而只

是強調應保守正義，不可額外征收（路

3:12,13 ）。耶穌在他的比喻中，特別讚

賞了虛心回頭的稅吏的謙遜（路 1 8: 

10,14 ），並賞光與稅吏匣凱，在他家進

食，將他導之於正途（路 19: 1 10) 

1935 童貞、貞女

Virginity, Virgin, Virginitas, 
Virgo 

由宗教比較史可以證明，一些上古

民族以處女的身份是具有一種神聖尊嚴

的，為此，將一些女神當作童貞女，如

阿納特（ Anath ），阿爾式米 狄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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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emis-Diana ）、阿瓦納（ Athena)

等。可是聖經關於童貞的概念與異教童

貞女神，具有天壤之別﹔因此，在本文

我們並不注意童貞女神，而只討論舊約

及新約關於貞女的概念，故此應先討論

童貞的術語，以後論及舊約關於處女的

法律，與新約關於處女身份之意義。

1. 術語

希伯來文為表示一個年輕的處女，

即一個未婚的女子：

1.1 Naharah 
普通使用 naharah ，如創刊：

14，峙，詣，55,57 ﹔ 34:3-12﹔民 l 9汀，6,8;

撒上 9: 11 ﹔列下 5:4﹔約的：29﹔亞 2:7 ﹔
出2:5﹔以上的經文思高譯本均譯作：少

女或女兒。然而盧2:5,6﹔譯作女子﹔盧

4: 12 ：少婦﹔申 22:23,29 ：年輕處女、

少女﹔而在出 2:5﹔撒上 25:42 ﹔主義 9:3 ﹔

27: 15 ; 31: 15 ，按上下文則譯作使女，
牌女﹔艾2:9 ：侍女﹔ 4:4,16 ：宮女。由

這些經文可推知年輕少女經常是處女，

可是希伯來名詞 naharah 本來只指年輕

的女子而言。

1 .2 Bethulah 

Bethulah 「處女」或「處子」’這名
詞常指還未結交男人的少女，思高譯本

普通譯作：處女，而抽象的名字

virginitas 則譯作童貞（民 11:37 ）或童

身（則 23 汀，8)

1.3 Halmah 
Hal mah 一詞指少女，不論她已婚

或未婚，見：創24:43 ：「少女」﹔出 2:

8 ：「少女」﹔詠68:26 ：「一隊少女」﹔

儀30: 19 ：「女」’即「少女」﹔歌 1 :3 : 

「少女」’ 6:8 ：「少女無數」。依 7: 14; 
阿桂拉（ Aquila ）譯作：「少女」

( neanias ），七十賢士本則譯作「貞

女」’即 parthenos ，照上下文只此譯

法適於先知的深意．上主許下一個「徵

兆」’然而年輕的女人與丈夫結合而生

1935 

子，乃是自然的事，沒有什麼徵兆可

言﹔再說，原文不說「一個哈耳瑪」’即

一個或任何年輕的女子，而說，看！有

一位（處子）少女，或：那一位少女，那

一位貞女，見米 5: 1-5 。

新約的名詞與舊約的名詞的用法，

大抵相同， korasion 及 kore 等，與
naharah 相同，其意照瑪 9:24 是女孩

子： 14:11 ﹔譯作「女孩」﹔谷5:41 ：「小

女孩」’ 6•泣，28 ：女孩子﹔ parthenos

指未嫁的年輕女于，和格前7：詣，34-38;

瑪 25: 1, 7, I l ’思高譯本譯作童女，宗
21:9 ：貞女。 Parthenos 指默西亞的母

親，則譯作童貞女（路 l :27 ），瑪 1 :22-

23 則譯作﹒看，一位「貞女」。

1.4 假借的用法

有時「女兒」一詞及「童貞女」

詞，亦用來指稱被人格化的一座城或一

個民族，如依 l :8 ：「熙雍女兒」’詠

137:8 ：「巴比倫女子」﹔依23: 12 ：「漆

冬女兒，遭虐待的處女」’哀1: 15 ：「原

是處女的猶大女郎」。參見依 37 ﹔ 22 ﹔

47: 1 ﹔耶 14:17﹔等處。

2. 舊約時代關於處女的概念和律伊j

照舊約時代的看法，守貞和不生育

孩子的女人，是缺少她們為女人的最大
光榮，即作母親的尊榮。由於此依弗大

的閏女，既然永不能做母親，兩個月之

久哀哭她的童貞，因為她有如一個石

女，不能享受母親的祝福：生育兒女

（民 l 1 :37：，詠 127:3 ﹔ 128 汀，6 ）。做一

個以色列的女人，不生育，乃是一種恥
辱（撒上 l : 11 ﹔路 l :25 ）﹔但是在結婚

以前，女人應該用各種方法衛護自己的

貞操，對這一點，舊約的律例全都一

致，見申 22: 13-21,28﹔出 22: 15, 16 等

處。大司祭按肋 21: 13 應娶一個處女為
妻﹔以後，按則 44:22 ，這條法律也迫

令任何司祭遵守。

寡婦不再瞧，為貧苦婦女，不是那

麼容易﹔可是守貞潔的寡婦很受讚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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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友弟德（友 8:4,8 ﹔ 16:22 ）和女先知

亞納（路2:36,37 ）。關於男人，節慾的

模範，在舊約時代，乃是耶肋米亞先知

（耶 16:2, 13﹔參見依 56:4,5 ）。如果研

究厄色尼派的規則及洗者若翰的生活，

我們可合理地說，在以民當中，於耶穌

降生前後，節慾、守貞的生活，已有人

遵守。事雖如此，在舊約就如在新約，

最大的守貞的模範是默西亞的母親

瑪利亞，默西亞的前驅一洗者若翰和

默西亞自己一耶穌。

關於貞德大義，還有一使舊新兩約

密切聯繫的環節，即先知們時以雅威當

作選民的淨配，極端崇高的道理（耶31:

4,21 ﹔依 62:5 及雅歌等）。在舊約時代

選民的淨配就是雅威，在新約時代乃是

默西亞，為此，洗者若翰，自稱為「新

郎的朋友」（若 3:29 ），因為他一若

翰，一的任務將新娘（選民）領到新

郎（基督）面前（瑪 9: 15) 

3. 新約關於童貞的概念

許多教父聲明童貞的生活是由基督

的母親，童貞聖母瑪利亞開始的。她在

領報以前，已立志守貞，好能全然歸於

天主（路 l :34 ），因此，她的特別的名

稱就是「童貞女」（路 1 :27﹔參見瑪 1:

23 ）。她立志守貞，甘願與那些按舊約

時代人的觀念，算是遭遺棄，沒有光榮

的婦女為伍﹔可是，那昔日視為「卑微」

的身份，為她卻成了一種福源（路 1

47,48 ）。在她身上應驗了天主藉依撒意
亞所發的預言：「看，一位貞女，將懷

孕生子﹔人將稱他的名字為厄瑪奴耳，

意思是：天主與我們同在」（瑪 1 :23 ）。

如同瑪利亞又是童貞又是默西亞和

默西亞的信徒的母親（若 19:26,27)

同樣，耶穌一默西亞所立的教會是個

童貞的母親。基督徒的婚姻是耶穌與他

的教會神婚的表象（見弗 5:23,27,32 ﹔

格後 l 1:2﹔默 21 :9 ; 22: 17 ）。
吾主、他的母親、洗者若翰一一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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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教父，愛徒聖史若望也在內一

全然表出守童身的深意。

原來天主沒有命令信徒要守童身﹔

守童身是天主的「恩賜」’是一項「聖

召」（格前7:7 ）﹔守貞的惟一臣的是「為

了天國」（瑪 19:11,12 ）。根據吾主的教

訓，聖保『吞聲明守貞比結婚更好，因為

矢志守貞的男女，「所掛慮的是主的

事，一心使身心聖潔．．．．．．」（格前 7:

泣，34 ）。再說，為了天國守貞，是付給

基督徒生活一種末世的寬、廣、深的意

義，換而言之，守貞的生活表現那與基

督在天父家中永存的翁合。守貞的有如

在吾主所講的比喻內的童女（瑪 2 5: 

1,6 ），常在期待著新郎和天圓的來臨。

守貞的恩賜是一個常存的徵兆，因為這

項恩賜，具體地指給世人未來永生的奧

理，當時人「也不娶，也不嫁．．．．．．因為

他們相似天使」（路 20:34,35)

童身的尊位，在世上顯露聖教會的

真面目：信友們就如聖潔明智的貞女，

去迎接基督，好能與他共享永遠的婚宴

（瑪 25:1 13 ）。在天上的耶路撒冷，入

選者稱為童身，因為他們全心拋棄了偶

像的崇拜，而特別因為他們把自己全然

獻給了基督，因此，他們常跟隨著羔

羊，不論他往那裡去﹔他們已屬於聖城

中的成員，羔羊的淨配（見默 14:4 ﹔ 19:

7,9 ﹔ 21:9﹔若 10:4,27)

見的女人、 1683 婚姻、 427 母親、 2210

瑪利亞。

1936 腎﹝腰l
Kidneys, Renes 

以民以「內腎」為動物五臟很寶貴

且與生命有重要關係的器官，為此，獻

祭時，常應將「兩腎和兩腎上的脂肪－

在祭壇上焚燒，使煙升起，作為上主悅

納的馨香祭（出29:13,22﹔肋3:4,1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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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等﹔參見「肝」條）。有時希伯來文

以「腎」來指「上等」’最優美之意（申

32: 14) 
腎若指為人身的器官時，平常含有

寓意，即以「腎臟」來指生命的所在（詠

139: 13 譯為「五臟六俯」），正如「心」

或「肝」所指一樣。腎多次又指內心，

除了天主以外，誰也不會洞察腎臟，即

誰也不會洞察人身最神秘的內部、內心

（詠 7: 10 ﹔ 26:2﹔耶 l I :20 ; 17: 10 ; 20: 

12﹔默 2:23)
我國古時有「腎主智」之說，以腎

臟為智能的所在﹔希伯來人卻以腎為

「良心」（詠 16:7﹔耶 12:2 ），為喜歡、

痛苦及希望等感覺的所在（鐵23:16﹔詠

73:21 ﹔約 16: 13 ﹔ 19:27：可加上 2:24 ）。

為表達這種寓意，譯經時，就得用

「心」、「五內」、「五衷」、「肺俯」

等詞來說明。

1937 阱尼基

Phoenice Phoenicia 

地名，民族名。

1 位置

古排尼基王國幾乎佔據了整個現在

的敘利亞海岸。它的最北部城市名叫阿

爾瓦得，南至加爾默耳山，西有地中

海，東有黎巴嫩大山，故此它的領域祇

是一個長形的地帶，東西山海之間最寬

的地方，也不過是五十公里而己，向東

部的山區可說沒有發展的可能，全區可

耕種的土地，祇有兩個小小的平原位於

南北兩個極端。基於這種地勢所迫，自

古以來，他們唯一的出路祇有海洋一

途，是以他們成了歷史上最著名的航海

民族，而他們的城市，也大都以海邊的

港口為限，比如白南而北有下列著名的

海港城市：阿苛、阿革齊布、提洛、區

爾法特、漆冬、貝魯特、彼布羅斯、特

黎頗里及阿爾瓦得等。

2. 歷史

根據考古學的結論，這個地區遠在

很古的時代，已有人煙存在，不過它真

正被載於歷史文件上，卻是公元前十六

世紀的事，亦即是當埃及法郎阿都摩息

斯一世，（ Ahmosis I ）自埃及軀逐依克

索斯人，追趕他們直至排尼基地區，並
將這區的城市加以佔領。

但是排尼華人向不甘心臣服埃及，

不時效法赫特人起來與埃及為難，可惜

得不償失，反被赫特人佔據了北部的領

士，不久之後，有「海邊民族」的興

起，勢力強大，善於用兵，赫特與髒尼

基人遠非其對手，二者皆被其吞併，前

者勢如破竹，進軍直至埃及邊境，但是

也就在這兵荒馬亂，人民塗炭，土地被

人瓜分之際，排尼基人開始覺得實有奮
發自強，勵精圖治，建立自主獨立政權

的必要，開始由海路向外發展。更得利

於提洛王希蘭的策畫1 ，自此五百年之久

( 1000-500 ）他們的港口舉世聞名，商
船所到之處，幾乎遍及當時地中海的各

重要海港城市，近至塞浦路斯、洛多、

馬耳他、基里基雅，遠至西班牙南方及

非洲北部，皆有他們商船及商人的足

跡。撤羅滿時代的巴力斯坦，許多為建

築聖殿及宮殿的物資，無不仰賴排尼基

人的運輸，當然在許多方面也多少受著

他們的左右。這一時代堪稱為他們歷史

上的黃金時代，至少在經濟及商業方面

而言，雖然在軍事及政治上，他們仍不

能稱為當時的強國。

也就正是基於他們的這一弱點，亞

述帝國的興起，尤其是在它重振國勢之

際，成了排尼基人的絕大威脅。公元前

876 年亞述王亞述巴尼帕耳逼迫提洛、

漆冬、彼布羅斯及阿爾瓦得的王候稱臣

納貢，自此排尼基祇有不甘於心地負起

了這個重轍，直至亞述國於 612 年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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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止，而獲得一度喘息的時期。可是好

景不常，繼之而起的巴比倫帝國，亦同

樣具有由排尼基地區向海洋發展的野

心，於是拿步高王在 588 年出兵佔領了

提洛及漆冬，破壞了埃及同排尼基人聯

盟抗拒巴比倫的美夢。繼巴比倫而起的

波斯王國，絲毫沒有減輕排尼基以前所

受的強權壓力﹔相反的，提洛失去了它

的作用，北非洲的屬地盡失無遣，時在

520 年。公元前 333 年亞歷山大王帽

起，打敗波斯帝國，將提洛盡行毀滅。

亞歷山大死後，排尼基的土地及海口又

成了色宴苛及仆托肋米兩個王朝爭奪侵

吞的對象，已完全沒有自由獨立可言，

終被劃入羅馬帝國的版圖。

3. 民族
啡店基人按聖經記載，原是屬於閃

族的一個民族（創 10:15 ）。大約在公元

前 3000 年左右，正當客納罕民族大遷

移的時代，他們搬來居住在地中海邊的

窄狹地帶。至於他們原來的居住地區則

有兩種意見：其一是東南的波斯灣地

帶，其二是南方的紅海地區，或謂阿拉

伯半島﹔兩種意見何者較為正確，是很

難斷定的，但無論如何，他們由排尼墓

地區的東南一帶遷來居住似乎是無疑

的。他們是否真正的屬於閃族，抑是後

來為閃族所同化，學者們亦不能確定，

蓋在埃及的壁畫上，聯尼基人、埃及

人、利比亞及厄提約丕雅人（ Ethiopia)
等，皆以非閃族人的紅色出現，而閃族

人則是黃色的。

4. 文化
按考古學家的意見，及阿瑪爾納文

件的對證，我們知道他們的語言與客納

罕地區諸民族的語言，甚至與希伯來

文，有不少近似的地方﹔並且時至今

日，學者們咸認他們是字母的發明者，

希臘及羅馬人沿用了這種字母，而將之

傳入西歐諸國（見「字母」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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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宗教
最初他們信奉的是自然宗教，故其

神祇大都與農業有關，但是跟著文明的

進步，格外是航海業的發達及與其他民

族的接觸往來，在宗教方面他們漸漸採

取了外來的因素，敬禮巳耳，阿市托勒

特女神等。但除此主要神明之外，也有

地方神明，比如提洛的「城市神」

( Malqart ），漆冬的「名號神」（ Eshm

um ）以及「雷電神」（ Resheph) ，「喜

神」（ Bes ）等等。

見886彼布羅斯、 2175漆冬、 1843提洛、

405 左爾、 979 阿苛，仆托肋買、 491 字母。

1938 阱尼斯
Phoenix, Phoenice 

克里特島南部的一個港口，此港

「面朝西南和西北」（宗27:12 ），不易受

寒冷北風的侵襲，是過冬的良港﹔當保

祿被解往羅馬時，途中曾有意在此地過

冬（宗 27:12 ），但途遇暴風，未能如

願。此港今名路特洛港。

1939 莒蒲

Rush, luncus 

在舊約裡好多次提及希伯來文稱為

Suf 的水草，葉尖長如劍，多年生草，

似我國的蒲草，故思高譯本除譯為蒲草

外，也譯作莒蒲 0 多生長於沼澤和溪水

傍﹔埃及尼羅河及巴力斯坦的約但河兩

岸，更隨處可見。這種水草可用來作為

家庭用具，如庸、僅子等（見出 2:3) , 
因為這種草和蘆葦相似，而且通常與蘆

葦叢生在一起，故此在舊約裡多次與蘆

葦相提並論（見依 19:6 ﹔ 35: 7 ：，約 8:

1 1 ）。在紅海的周圍也長滿了這類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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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因而舊約裡稱紅海為蘆葦海。

(Yam Suf) ，但後世人仍一貫稱作紅

海，古埃及人也曾用這類水草製成為寫

字用的草紙，因此，七十賢士譯本將之

譯作 Papyros 0 

見 1287 紅海。

1940 象

Elephant, Elephantus 

動物名，屬哺乳長鼻類，肩高九尺

許，長二丈餘，頭長大，頸短，眼小而

視覺敏銳，耳鼓大，鼻長而圈，可自由

伸縮，且力大，皮甚厚，目前只有兩

種：其一是印度象，其二是非洲象，後

者身體更較龐大，也更為靈活。

聖經上沒有一個指象的專用名詞，

並且直至瑪加伯時代，也沒有清楚的描

述。敘利亞王利用了印度大象（加上 l : 

17 ﹔ 6：沛，43-46 ﹔ 8:6 ﹔ l 1 :56﹔加下 13:

2, 15 ），作為衝鋒陷陣的工具，駕蚊象

的人也是印度人（加上 6:37 ）。加上 6:
34-37 ，給我們留下了一個頗為有趣

的，利用大象來作戰的描寫：「在每隻

獸身上，繫著一座掩護堅固的木樓，裡

面有四個作戰勇士，此外還有一個駕取

象的印度人」。把象分編成隊，每隻象

旁有一千步兵，五百騎兵，開戰之前以

葡萄汁和桑甚汁刺激大象，使之勇敢衝

鋒，這些象都是受過戰爭訓練的（ 1J日上

6:30 ）。牠們當時起的作用，實可說猶

如今白之坦克車一樣。安提約古歐帕托

爾就曾有一萬步兵，三萬騎兵及三十二

隻作戰的大象（加上 6:30 ）。對迋種大

象堡壘的攻擊方法，只有英勇地伏身象

下，將象刺殺（加上 6:43-46)

見 1941 象牙。

1941 象牙

Ivory, Ebur 

象牙，希伯來文作“Shen-habbim”﹔

“Shen”即牙，“Habbim"!lf﹞象，如我國

一樣，並無特殊字眼指稱象牙，見列上

10:22﹔編下 9:21 。有時亦只用“Shen”

表示象牙，見列上22:39 ：，亞 3: 15 ; 6:4; 
則 27: 15 竟將象牙當作角。我國好以玉

比美人，如玉容玉指，聖經卻也以象牙

來比美人，見歌5:14 ﹔ 7汀，5 ，兩者皆取

其白哲潤澤，有如女性的肌膚。

象多產於亞非二洲。遠在公元前

3000年，中東一帶的人民就已知用象牙

膨製或鎮最物品，公元前 2000 年象牙

貿易就已很興盛。貨品的來源在亞洲是

中東和印度，在非洲是埃及。中東幼發

拉的河上流昔日就產象，後因符獵過

甚，在公元前數世紀即已絕種。所以中

東各地所用的象牙，多半是來自非洲和

印度，或由＊路或由陸路（編下 9: 21 ; 

則27:6,15 ）。象非洲語作“Yeb’，梵語作

“Ibha”，與希伯來文 Habbim 「象」字
語音相近。

象牙歷來即視為珍品，皇家貴族，

豪鬥富商續有象牙品。撤羅滿用象牙製

造了一個大寶座（列上 10: 18 ），撒瑪黎

雅王阿哈布竟建造了一座象牙宮（列上

22:39：，亞3: 15 ），貴族富商竟自製有象

牙床（亞 6:4 ）。（這些較大的物品和建

築，並非全用象牙製成，只是般以象

牙，主要以金玉，為此，雅歌以象牙比新

娘的肌膚，以其上鍍嚴的碧玉，比新娘

的脈絡（歌 5: 14) 
這一世紀以來，在中東一帶的考古

發掘工作，發現了不少象牙置信刻品，如

作護身符的小神像，小獸像，香膏盒、

梳、麗、骰子和小玩具等，以及富有藝

性的用象牙鑼鼠的浮彤。在貝爾舍巴和

耶里哥，竟掘得公元前 3000 年的象牙

小神像和小獸頭，在辣市沙木辣和默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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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象牙品財藏室內，竟發現了很多有

藝術屬於公元前 1200 年前的象牙鎮般

的壁畫。與舊約記述有關的，還是在撤

瑪黎雅舊址發掘出來的一些公元前九世

紀或八世紀的象牙彤刻品：這些象牙彤

刻品，或許即是阿哈布象牙宮或富商貴

族家的遺物。

我國甲骨文，鐘鼎文內就已有

「象」字，古書內亦常提到象和象牙製

的物品，如象車，象筠等。商討王即已

開始用象牙害（史記卷十四十二諸侯年

表）﹔建有象牙廊（史記卷一二八龜策

列傳）﹔孟嘗君至楚獻象牙床（戰國策

卷十齊策三），後魏皇家自製有象葷

（魏書~o八卷之四禮志四）。我國舊

日是否產象，有待考古發掘的證明﹔但

越南產象（見說文），由陸路可進入中

國，自不待言﹔所以我國自古就知有

象，利用象牙製造物品，用象載重駕

車。考古學家由發掘得知的，在我國古

籍上就早有所記載。這一點亦可補考古

之不足，而給聖經以左證。

1942 象徵、象衛論

Symbol,Symbolism, 
Symbolum, Symbolismus 

象徵（ Symbol）是謂：藉有形之事

物以表明無形或抽象的事物，兩者之

間，應有一定的關連，或出於自然或出

於大家公認，如水之表清潔，白色之與

清廉等，否則便無所謂象徵。

由上述的定義，可以看出，「象

徵」與「標誌」（ Sign ）、「隱喻」

(Metaphor ）、「寓言」（ Allegory ）、

「類比」（ Analogy ）及「譬喻」（ Para

hie ），頗有相似的地方。

「象徵」一字，按希臘和拉丁文原

有十多種意思，如標誌、符號、證明

書、表象、標章、口號、調和、參與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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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等。

在本條內，我們以「象徵」如標誌

或寓言差不多一樣，表示另一無形的事

物。這種概念又深又震，為此，象徵的

分劃不一，有哲學家的分劃，有文學家

的分劃，有民族學家的分劃，有歷史家

的分劃，也有藝術家的分劃。

既然我們只限於聖經的象徵，我們

就只提出聖經內所含的象徵。

1. 屬自然界的

這類象徵在文藝上幾乎等於隱喻和

寓言，人類不拘在任何時代，任何地

方，都會利用這類自然界的象徵，因為

是屬於世界文學的藝術表現方法，聖經

既是一部為人類寫的書，自然也不例

外。誰都知道，楚辭中的香草惡草，是

表的君子的美德，小人的缺德，聖經也

是如此。這些屬於自然界的象徵，不外

是來自動物、植物、礦物、星辰及色彩

等。作者利用這些事物來表現抽象的思

想或感情，今舉出一些實例如後：

1.1 屬於動物

1.1.1 羔羊：是受苦受難代人贖罪而死
的默西亞的象徵，見依 53:7﹔耶

11 :29﹔若 1:19,36 等。

1.1.2 獅子：因牠雄壯有力，是大能天

主的象徵（哀3: 10 ），強盛民族的

象徵（戶口：24 ﹔ 24:9﹔耶 50: 17 

等），王侯的象徵（則 22:25﹔索

3:3 ），也是默西亞的象徵（創49:

9﹔默 5:5)

1.1.3 狗：是在神廟內賣淫的男子的象徵

（申 23:18,19﹔默 22: 15 ）。

1.1.4 牛頭：在近東古代人民的眼中，

是神祇的象徵，見出 32:1-6 等。

1.1.5 鷹：巴比倫人以之為神明的象

徵：則 17:3 以之象徵拿步高玉，

厄斯德拉卷四（偽經）以之為羅馬
帝國的象徵。

1.1.6 弱狼：膽大殘暴人的象徵，為此

創49:27將本雅明比作一隻掠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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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才狼。參見瑪7:15; 10:16﹔宗20:

29 等。

1.1. 7 蛇：象徵魔鬼，見創 3﹔智 2:24 ﹔

若 8:44﹔希 2: 14 ：，默 12:9 ﹔ 20:2

等。

1.1.8 鴿于：是以民的象徵（詠 68: 14 ; 

參見 56: 1 ﹔歌 2: 14 ; 5:2 ; 6:9) , 

也是天主聖神的象徵O！馬3:16﹔谷

1: JO﹔路 3:22 ：，若 l :32) 

1.1.9 斑鳩：詠74:19也以之為以色列的

象徵。

1.1.10 則 I :4-28 所記那奧妙神視內的四

種動物：人、獅、牛、鷹，雖然

實際上並不存在，可是這神奇的

圓形象徵天主的光榮和德能。參
見思高譯本先知書中冊厄則克耳

第一章注釋。

1.1.1 I 達 7: 1-8 所記先生日在神視中，所

見「四巨獸」 獅、熊、豹及

另一非常可怕而未加指名的巨

獸，象徵四個大帝國，就如第二

章內以四種金屬描寫的大立像所

象徵的一樣。在第八章內，公綿

羊與公山羊是象徵波斯帝國和大
亞歷山大帝國﹔同樣在默 13 章

內，由海中上來的巨獸及由地下

上來的巨獸，象徵兩個反對基督

的勢力．一是反對基督教會的政

治勢力，如羅馬帝國﹔一是反對

基督教會的異端邪說，如諾斯士

派無稽的神話，虛偽的哲學等。

1.2 屬於植物

1.2.1 葡萄樹：象徵以色列選民，見詠

80:9-14：，耶 2:21 ﹔ 6:9﹔則的：2-6

等。

1.2.2 葡萄園：這一象徵與前一象徵相

連，亦指選民，見依5: 1- 7﹔瑪21:

33-41 等。

1.2.3 杏樹：象徵天主對選民所懷警醒

照顧的心，見耶 l : 11 16 。

1.2.4 橄欖樹：象徵選民（耶 l 1: 16) 

象徵子女繁多（詠 128:3)

1.2.5 棕樹為勝利的象徵，見默7:9等。

1.3 屬於星辰

1.3.1 太陽：象徵天主（詠 84:12﹔拉 3:

20 等）

1.3.2 太陰：除象徵美麗外，也象徵人
的軟弱（德 27: 12) 

1.3.3 星辰：象徵義人和偉人（戶24: 17 ; 
依 14: 12 ：，達 12:3 ）。

1.4 屬於色彩

按准羅、若瑟夫等，色彩的象徵’

是出於會幕雌慎的四種顏色，見出25:4 ﹔

26: 1 ，訓，36 ﹔ 28:5 等。默示錄體亦好用
色彩作象徵，見臣6:2-8﹔默 6: 1-8 等。

1.5 屬於礦物

大司祭胸牌上鎮般的 12 塊寶石，

按猶太經師的講，解每塊都含有象徵的

意義，見出 28:15-21 。此外參閱則 28:

13﹔多 13: 17，時，默 21:19,21 ，以及猶
太經師歷來的著述。

2. 屬法律界的

這類象徵亦稱為社會生活的象徵’

是顯示社會生活的標誌’與象徵行為

(symbolical action ）甚相類似，不論何
時何地都有，亦常有。這類、象徵絕對不

能說只屬於古代目不識丁的人，在辦公

事，或處理重要事項才作出的象徵行

為，因為其中不少帶有宗教的意味，或

含有巫術的成分。這些屬於法律的象徵

行為，不論如何，證實象徵的概念早已

深入人類全部的生活。

這類象徵行為，在聖經內常可見

到 L 如用錐刺穿奴僕的耳朵，表示他將

永遠為奴（出 21 :6 ）﹔當眾用水洗手，

表示隆重聲明自己清白無辜，或與事無

涉（申21 :6﹔瑪27:24 ）﹔把鑰匙放在某

人身上，表示主人立他為家宰（依 22:

22：，瑪 16: 19 ）﹔仲開衣襟覆在人身上，

或表示自願保護人，或表示自願接受求

婚（盧 3:9﹔則 16:8 ）﹔脫下自己的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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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與對方，表示一項正式的交易（盧 4:

7) 等。

3 屬宗教界的
如岡天主用象徵的神視將自己的道

理傳授給先知，同樣先知也屢次或自

動，或出於天主的命令，將自己所獲得

應傳授的真理，用象徵的行為傳授與

人。這樣，象徵的行為就幾乎等於一項

適合於人的心理，出於動作的譬喻，因

為耳聞不如目見。由此可知，象徵行為

是先知為宣傳天主的話，使用的更有效

的辦法。見載於聖經上的先知的象徵行

為，最重要的不外是：

3 .1 阿希雅先知將自己身穿的一件新

外衣撕~十二塊，以預示撒羅滿

王國的分裂（列上 11 :29-39) 

3.2 依撤意亞先知三年之久，裸體跌

足，狀似俘虜，在那京街上遊

行，以預告亞述主將要擴去埃及

人和雇士人（依 20)
3.3 耶肋米亞先知當眾打碎向陶工買

來的陶器，以預表耶路撒冷為期

不遠的毀滅（耶 19)

其餘的象徵行為，見列上 20: 35-

43﹔耶 18:1-17 ﹔ 27: 1-22﹔曰：6-15 ﹔ 43:

8-13 ; 51: 57-64﹔則 3:24-27 ﹔ 4:9-1 l ; 
5：卜 12 ﹔ 12: 1-16; 24:15 27等。至於新
約有阿加波先生日拿保祿的腰帶將自己的

腳手綁了起來，以預告宗徒在耶京將被

人姻綁，交與外邦人（宗 21:10,11 ）。
象徵行為平常是實地做出的事，但

有時也只是先知在神視中所見的事，如

耶肋米亞先知蒙召時所見的兩個異象

( 1: 11 于 16 ），腰帶的象徵行為（ 13: 1 

11 ），厄則克耳先知吞書卷（ 2:5-3:3)

及充軍期限的的象徵行為（ 4:1-8 ）等。

則 40 48 九章內，也含有一些只在神視

中所見的象徵行為，達7﹔ 8兩章亦然。

在新約內，默示錄一書中不但充滿了象

徵’而且也充滿了神視中所見的象徵行

為，參見思高譯本宗徒經書下冊若望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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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錄引言 346 至 351 頁。

4. 屬藝術界和禮儀界的
這類象徵繁多，且顯而易見，如馨

香之祭表示祈禱（詠 141 :2 ），乳香雲煙

裊娜，象徵信徒的祈禱上達於天（默 8:

4 ）等。但這類象徵既屬於教會禮儀學

和禮儀史，故不多贅。

見 2481 默示錄、 2381 數目。

1943 象徵行為
Symbolical Action, 
Actio Symbolica 

先知用以傳達天主旨意的一種方

式﹔換句話說，先知除了宣講及著作

外，為顯示天主的聖意，也利用了象徵

行為。
如同天主用象徵的神視來傳授他的

真理（如則 37:12﹔宗 10: 10, 16等），同
樣先知也時常或自願，或出於天主的命

令，使用象徵的行為來傳佈他們所獲得

的真理。

象徵行為是一種寓於動作中的譬

喻，是一種具體的施教方法。除希伯來

民族外，各民族無不用一些象徵行為來

說明真理，因為「百聞不如一見」’且

眼見的事實，更能提高人的注意。

1. 象做行為
在舊約中曾記載了四十多個象徵行

為，今略舉幾個比較重要的如下－

1.1 列上 11:29-39 ：阿希雅先知將自

己所穿的新外衣撕裂為十二塊，藉

以表示撒羅滿王國的分裂。

1.2 依 20 ：依撒意亞先知裸體跌足，

狀似俘虜在耶路撒冷的街上奔

走，暗示亞述王將要據走埃及與

雇士人的情況。

1.3 耶肋米亞當著民眾打碎了向陶工

買來的陶器，預示耶路撒冷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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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遠的毀滅（耶 19)

1.4 耶肋米亞自己負荷重轍，表示猶

大必遭流配巴比倫，供人奴役的

苦楚（耶 27)

1.5 耶肋米亞在阿納托特買田產，喻

示天主要降幅充軍歸來的百姓

（耶曰：6-15 ）﹔參見：耶 18:1-17;

43:8-13 ﹔ 51:57-64 。

1.6 厄則克耳先知受主命，自囚於屋
內，幽靜獨居，一言不發，表示

以色列百姓已觸怒上主，上主不

顧與他們交談（則 3:24 27) 

1. 7 厄則克耳吃令人作嘔的食物，飲

水也不能從心所欲，藉以表示耶

路撒冷的人，在聖城被圍時，將

要遭受的災難（則 4:9-17)

1.8 厄則克耳先知割斷頭髮向風中拋

去後，拔劍追趕只趕到幾根，表

示耶路撒冷的居民。經浩劫後，

所剩無幾峙的： 1-12)

1.9 厄則克耳在流亡人前，裝似快要
上道遠行，是表示漆德克雅王將

被人據去，耶京的居民要散居在

異民間（則 12:1 16) 
1.10 厄則克耳奉主命不要為行將死去

的妻子哀哭，這是耶路撒冷快要

滅亡的先兆（則 24: 16-27) 

2. 象徵異掌
關於先知所見到的象徵異象，即神

視，在這裡也略舉幾個例子，如－

2.1 耶肋米亞先知所見的杏樹枝和鼎

鍋沸騰的異象（耶 I :11-16 ），兩

僅好壞不同無花果的異象（耶 24:

1-10) 

2.2 厄則克耳先知所見一個穿細麻衣
的人，在忠貞者的額上劃符號的

異象〈則的

2.3 天主命天使把火撒在耶路撒冷城

上的異象（則 10:2)

2.4 上主的光榮離開聖殿的異象（則

10) 

2.5 厄則克耳先知所見那預示新選民的

新生活的最大神視等（ 40-48) 

2.6 至於達尼爾 7-12 中所記載的，無

不是象徵的異象。更具體地說，

達尼爾 2-12 所記載的那些以默示

錄體所記的異象，都預示天主的

國和她在異民中將獲得的勝利去

2.7 此外小先知書中，臣加利亞先知一
連見了八個象徵的異象，預示未來

的復興與將來的拯救，以安慰和鼓

勵猶太人民（匣 l :7-6: 15) 

3. 事實
此外，連事實也可成為象徵，以指

明其它的事，如：

3.1 歐瑟亞的婚姻（ 1 3 ），表示上主

與以色列的關係。

3.2 耶肋米亞的獨身生活（ 16:14),

一方面說明天主的人應這樣全心

全意地侍奉上主，另一方面說明

時期已是那麼危險，娶妻生子已

不相宜。

4. 名字
有時給人所起的名字，非僅是個符

號或稱呼 這是普通的作用，同時也

是一種象徵，暗示另外一件事實，如－

4.1 依撤意亞的兩個兒子的名字（ 7:3; 

4.2 歐瑟亞三子一女的名字（ 1: 4- 9 ; 

2:1625) 
此外，尚有含象徵意義的物件，如

縫頭（戶 15:38-40 ）、經匣（瑪23:5﹔參

見申6:9 ）等。象徵的數字也特別多，比

如：創 4: 15﹔亞 l :3,6,9﹔默 21:12,21

等。

以上所述，對研究聖經的人了解先
知的象徵的行為或有所幫助，而如要深

入了解聖經的象徵理義，請參閱：默示

錄文體、數字、象徵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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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 象形文字

Hieroglyphics, Hieroglyphici 

古埃及所用的一種文字，許多埃及
的古文件是用這種文字保留至今的，這

些文件多刻於大建築物或紀念碑上，它

們經不起時代的摧殘而倒塌被埋在地

下，由考古學家重新挖掘出土加以研

究。這種文字的重要特點，在於以圖畫

式的書法來表達作者的思想觀念。它又

可分三種不同的書法：其一是較為複雜

嚴正的碑文「記事文字」，其二是司祭

們用的文字，稱之為「神聖文字」﹔其
三是百姓所用的較為簡單自由的「通俗

文字」
埃及象形文字的構造與中國的象形

文字有不少相似的地方，三者都是有五

千年歷史的古老文化，所不同者是埃及

文兩千年以來已經絕跡，被人放棄，而
中文卻沿用至今。既然二者都是象形文

字，故此有不少相同的字體，如也＝

山。 ＝日、』 ＝鳥、自 1 天、軍官

＝雨、 ＝＝川、水、。＝林等等，所不
同者是埃及文字的數目較少，總數不外

七百左右，中文則經久沿用，研究而擴

充，至今日約四萬至五萬字，二者皆能

由上而下，由左而右或由右而左行文書

寫。埃及文字之行文以人面或動物之口

所向的方向而知其行文方式，不同者是

埃及每一個字都加以符號，助其發音誦

讀﹔中文雖亦有「形聲」，但並非見於

每一個字，大多數的字是以記憶力來強
記的。繪寫埃及文字所用的筆是以竹枝

或蘆葦枝，將其一端之纖緯拆編而成，

長約十五至十六公分，所用之墨水有紅
黑兩種，寫於草紙上或磚瓦陶器片或皮

革上。
埃及象形文字起源於公元前 3000

年左右，於公元三世紀前後絕跡，故此

埃及的古文化已中斷很久了，重新發掘

及研究這種古文字，使我們今日仍能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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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瞭解認識，要歸功於英國人楊

(Young Th. ）及法國人商頗里昂（ Cham

pollion J. Fr. ）二位的努力。

1945 費肋孟

Phi lemon 
見 1946 費助孟書。

1946 費肋孟書﹝費肋孟l
Epistle to Philemon, Epistola ad 
Philemonem [Philemon] 

四封獄函之一（ 1 ; 9 ; 10 ; 13 ; 
23 ），也是聖保祿書信中最短和最動人

的一封，十足表露他對信友的愛心。由

22 節我們知道費寫於聖保線被囚的末

期﹔由哥4:7月9和弗6:21,22 ，以及由費

23 及哥4: 10, 12, 14 ，我們得知這三封信

寫於同時同地，即於六三年間寫於羅

馬。至於費的作者，除了唯理派學者

外，古今一致承認是聖保祿。

當時，一個哥羅森籍的（哥4:9 ）奴

隸（ 1 6 ）教乃息摩（ 1 0 ）犯了事
( lla,18 ），離開了（ 15 ）他的主人費肋

孟（ 1 ），逃到遙遠的羅馬去了。在那

裡，聖保祿感化了他（ 10 ），然後打發

他回到主人那裡（ 12 ），因為他的主人

也是聖保祿給他授洗的（ 19 ），又是他

的合作者（ 1 ），信德與愛德都出眾（ 5

7 ）。於是保祿寫了這封保薦信，叫提

希苛帶著伴送款乃息摩回去（哥4:9 ）。

信中一再請求費肋孟收留他，且不要以

他再當作奴隸，而當作可愛的弟兄

( 1 6 ），因為他已是聖保祿的神子
( 10 ），是他的心肝（ 12 ），收留他就等

於收留聖保祿（ 17 ）﹔過去他曾一度是

無用的，但今後將是 聖保祿取意於

「教乃息摩」（ Onesimos ）的希臘字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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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的」（ 11 ）和可愛的（ 16 ）。

凡他虧負了什麼，聖保祿願一手償還

( 17 ; 18) 
這封動人的信，果然沒有負了聖保

祿對費氏的願望（ 21 ）。他慨然收留了

教氏。日後，放氏成了厄弗所的主教

( 107-117 ），也可能就是他彙集了聖保
祿的書信（ Knox)

本書共 25 節： 1-3 為致候辭， 4-7

稱讚費氏的愛德， 8-22請求收留敷氏，

23-25 問安與祝福。這雖是短短幾句的

私人函件，郤有它極大的價值，因為在

當時奴隸制度的社會中，它實在是「奴

隸解放的宣言」’因為天主是眾人的父

親（弗4:6 ），在他面前，再沒有奴隸與

自由人的分別（迦 3:28 ），因此，聖經

學家都認為費猶如新約中的一顆珍貴的

寶石。

1947 賀三緝

Hosanna 

阿拉美文的音譯，意謂「求你救

助」。見詠 1 18：鈞。這篇聖詠原是屬

「大讚美詩」 （ Magnum Halle／ 詠 113

118 ）的一篇聖詠，在四大慶節日內用

來詠讚上主仁慈的恩佑﹔尤其在帳棚節

慶期內，民眾歌詠這篇聖詠，頌謝上

主，年成豐收。帳棚節慶期內，每日早

祭，百姓舉行遊行，手持棕樹、楊柳、

桃金娘等樹枝（ Lulab ），當肋未人起唱
第 1 18 篇聖詠時，全體民眾揮動手持的

樹枝﹔唱到第25 節「賀三納」時，再繼

續揮動。司祭每日應環繞全矯祭壇遊行

一次﹔遊行時，揮動手持的樹枝，重唱

第 1 18 篇聖詠第 25 節﹔在旁觀禮的民

眾，亦照樣揮動手持的樹枝。到第七

日，司祭應這樣環繞全熔祭壇遊行七

次﹔為此，這一天稱為「賀三納曰」或

「大賀三納臼」。

這句舊約期內的祈稽詞，在新約期

內卻成了歡呼稱慶的感歎詞。這由耶穌

榮進耶路撒冷，群眾前呼後應，「賀三

納」不絕於口一事上可以證明。新約內

一共用了六次「賀三納」（瑪21 :9 ﹝此節

兩次﹞﹔ 21: 15﹔谷 l 1:9,10﹔若 12:13),

六次都是表示群眾歡迎耶穌入京，興高

采烈唱出的口號。聖教會主告表示歡迎復

活的主降來祭台，變餅酒的體質為自己

的體血，就在成聖體聖血前，要在場參

禮的信眾，三呼聖聖聖後，連呼「賀三

納」，有比響應天上神聖，向即將由天

而來的「人子」，連呼「萬歲」’朝賀

稱慶。

見 1692 帳棚節、 l 158 「哈即J耳」聖詠。

1948 雁

Ciconia 

這種鳥名只兩次見於聖經（依 38:

14﹔耶8:7 ）。學者們都不敢確定牠是甚

麼鳥，有些學者以為牠是一種燕子。希

臘譯本只將其音譯，由此可見譯者當時

不知所指為何。思高譯本一次將之譯作

雁（耶8:7 ），一次譯作燕子（依38:14 ）。

1949 雅歌

Song of Songs, Canticum 
Canticorum 

本書之希伯來文原名是「歌中之

歌」’故中文十分恰當的譯為雅歌，是

一部十分微妙費解的經典，表面上看來

是一部歌頌男女戀愛的詩歌，書中的人

物有新娘，新娘的兄弟，新郎及耶京的

女郎，彼此以詩詞歌唱對白來表示心中

的思想、傾慕、歡欣、喜樂。男女之間熱

戀之惰，盡形於外，這似乎有失聖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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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聖尊嚴，正因如此，學者的意見頗為

紛耘，說法很多，主要者如下：

1 字意說法或自然說法

此派學者主張，本書是一篇純粹的

戀歌，作者是撒羅j繭，在他與埃及法郎

女兒結婚的機會上，著此詩歌，以表示

心中對新娘的熱愛，但此說已被教會在

公元 553 年的君士坦丁大公會議上所棄

斥。許多非公教的文學家將之視為一部

歌劇，根本否認了它的超越性，但承認

它是含有教育性的歌劇。劇之內容係描

寫一位美麗的女郎，原是一牧童的愛

人，卻被撤羅滿所垂青，而派人將之搶

入宮中，但是女郎寧願放棄王宮的榮華

富貴，而不欲破壞對自己愛人（牧童）

的堅貞，堪為男女相愛忠貞不移的美

表。更有甚者，則以為雅歌祇是一部煽

惑性慾的低級作品，是民間在結婚慶祝

週所習慣唱的談情說愛的民間歌謠。

這派學者更將雅歌與古埃及阿拉

伯、希臘或印度的戀歌作文字上的比

較，以證此說之正確，但是這樣的解釋

未免太膚淺了，因為在雅歌中有不少的

文句是普通的、純粹的戀歌所沒有的，

所不能解釋的。

2. 預像說法

它有兩種含意，其一是歷史本身事

實的記錄，其二是歷史本身所暗示、預

表的其他事蹟。在雅歌來說，它的歷史

部份則是撒羅滿同法郎公主的婚禮戀

愛，而它所暗示的卻是上主對以民的愛

情，或耶穌對教會的結合。

3. 寓意說法

這種說法是猶太人及基督教徒向來

所主張的，即是在雅歌的文意之外，另

有寓意，並且這寓意是雅歌本有的唯一

意義。本書最初的原來目的就是以夫婦

之間忠貞不二的愛情﹔來歌頌表彰天主

與以民之間的關係。以夫婦之問的關係

來表示並非無例可援，見以民與天主的

關係’聖經上歐 1-3章﹔則 16:8 ：，依 50:

1100 

1,54:5; 62:4；耶31 :22 ，因為世界上沒

有比夫婦之間的愛情更強烈的，那麼，

這種親密的關係既有先知們屢次暗示在

前，後人乃借題發揮，以更廣大的篇

幅，以更露骨具體的文字寫成了雅歌一

書，其目的無非是提醒以民要常思念天

主對他們的偉大愛情，及以民對天主應

有的堅貞。這是猶太人及天主教學者，

以及不少誓反教人士向來所主張的見

解，所不同者是猶太人以新郎表示上

主，以新娘表示以民，而天主教人士則

以新郎表示耶穌，以新娘表示教會，但

二者同歸於一，因為古教是新教的預

像，新教是古教的延續。有人亦以新娘

來代表瑪利亞，或善人的靈魂，但這已

不再是聖經的本意，而祇只一種適合性

的借意，祇可用於講道或神修學上。

至於耶穌是新郎一說，在聖經上並

非無根據，在新約中若翰及宗徒們明明

稱耶穌是新郎（谷 2:19,20﹔若 3:29﹔格

後 l 1:2﹔弗 5:23 32﹔默 21 :9 ），耶穌

也曾自稱為新郎（瑪 9: 15 ），並以婚宴

之比喻來解釋天國 教會 OJ馬 22: I 等

25: I 等）

4. 雅歌的內容

本書共八章分為六幕：

第一幕：互相傾慕（ I :2-2:7) 

第二幕：互相追求（ 2:8-3:5)

第三幕：愛情的成熟（ 3:6-5:1)

第四幕：愛情的試探和鞏固（ 5:2-6:

10) 
第五幕﹒愛情的享受（ 6:11-8:4)

第六幕：愛情的圓滿（ 8:5-14)

5. 作者及時代
傳統的說法，謂雅歌是撤羅滿的作

品（歌 1: 1 ），但這種說法早已無人支持，
因為題名是偽托的，猶如智慧篇、司，，道

篇然。那末，作者既非撒羅滿，確係何

人？則已無從考據。可斷言的是：雅歌

是猶太人充軍之後的作品。並且在書中

發現有阿拉美文、波斯文及希臘文的字



＋二晝 1950 - 1954 

眼，更強調此說之正確。故此學者大都

以為它是公元前四世紀中葉的產品。

6. 正經性
猶太人許多世紀以來，都未曾對它

的正經性加以懷疑，惟在公元之初，

一、二世紀時，有些經師以為雅歌描寫

愛情太過露骨，不堪被視為聖書，但是

阿基巳（ Akiba ）經師力倡：「一切聖經

是聖書，而雅歌則是聖書中的聖書」

因而被保存了下來。天主教向來將之視

為天主的話，更於 1546 年的脫利騰大

公會議上正式、隆重地將之列入聖經書

目中。

1950 雅典

Athens Athenae 

現在的希臘京城，昔日因學術發

達，藝術精美，是當時最馳名的文化都

市，故有「希臘之珠」的美名。聖經提

及雅典，始見於聖保祿宗徒的傳教生

活，他第二次出外傳教曾途經雅典（宗

17:15-34﹔得前 3: 1 ）。此地居民只求新

聞奇事（宗 17 :21 ），但對敬神似乎也非
常熱心（宗 17:22 ）。據說當時竟有邪神

廟宇祭壇 3000 之多，但仍未感滿足，

另給「末識之神」設立了一祭壇（宗 17:

2 3 ）。保祿在此地曾宣講於猶太會堂

中，市場及阿勒約帕哥（宗17:1534)•

向雅典人針對他們的多神及迷信的宗教

信仰，講解唯一真神天主的存在及耶穌

的復活，但無顯著的收穫。雅典 外

教邪神的堡壘 在教會的歷史上從未

佔過重要的位置。

1951 雅賓

Jabin /abin 

人名，意思是「他（天主）辨認

了」’是兩個君王的名字。

(1) 是哈昨爾的王子，曾運動數位巴

力斯坦北方的王子，聯盟抗拒進

入許地的以民，卻被若蘇厄在默

龍水旁打敗。雅賓被殺死，哈昨

爾被焚燒破壞（蘇 11:1-11)

(2) 另一位哈詐爾王亦名雅賓者，他

迫害以民歷 20 年之久，終於被巴

辣克在克雄河畔打敗（民 4:2,7-

24：，詠 83: 10) 

1952 雅甘

Jaakan, lacan 
見 977 阿甘。

1953 雅刻

Jakeh, laqe 

人名，有「明智者」之意。是阿古

爾的先人或父親，阿古爾則是當時甚負

盛名的智者。雅刻之名只見於鐵言內一

個小標題上（葳 30: 1 ）。關於此名之解

釋真可謂智者見智，仁者見仁！

1954 雅肯

Jakim, lacim 

人名，是厄里雅金（見列下 23

34 ，意謂「天主高舉」）或耶苛尼雅（見

列下24:8 ，意謂「天主建立」）的簡寫。

(1) 屬本雅明支派，史米的長于（編

上 8: 19) 

- AV - - 



1955 - 1957 

(2) 屬亞郎的後代，身為司祭長，在 (1) 
達味編制的司祭班中，他主管第

12 班司祭（編上 24: 12) 

(2) 

1955 雅明

Jamin, Jamin 

聖經上數人的名字，意2月「幸福」。 (3) 
(1) 西默盎的第三個兒子，雅明家族

的創始人（創 46: 10 ：，出 6: 15﹔戶

26: 12﹔編上 4﹔24)

(2) 猶大後裔蘭的第二個兒子，耶辣

默耳的孫子，屬赫茲龍家族（編

上 2:27)

(3) 肋末人，當厄斯德拉充軍歸來
後，向百姓隆重宣讀法律書時，

他立於厄斯德拉右邊，協助教訓

百姓法律（厄下 8:7 ,8 ）。此名不

見於希臘譯本。

1956 雅笙

Jashen, /assen 

人名，有「年老」之意，是達味的

30 勇士之一，基宗人（撒下 23:31 見編

上 11 :34 ）。關於雅笙其人，學者們仍有
未能解決的問題。

1957 雅松

Jason, Jason 

希臘人名，在瑪加伯時代，有很多

希臘化的猶太人有此名字，以替甚為普

遍的希伯來人名若蘇厄或耶穌。它的意

思可能是「健康的賜予者」。聖經上以

此為名者，有下列諸人：

1102 

畫十

基勒乃人雅松，生於公元前 150-
100年間，曾著有五卷關於瑪加伯

戰爭的歷史書籍，加下只是這五

卷史書的縮本（加下 2:20 32) 

厄肋阿區爾的兒子雅松，猶大瑪

加伯曾打發他去羅馬與羅馬人締

結友好盟約（加上 8: 17 ）。他可能

是安提帕特之父（見加上 12: 16; 

14:22) 

大司祭放尼雅第三的弟弟雅松，

是希臘文化的崇拜者，得助於色

霎苛王安提約古厄丕法乃（公元

前 175-164 ）奪取了大司祭職位

(174-171 ），盡力促使猶太人希

臘化，在耶京修建體育場，致使

聖殿的禮儀頹廢沒落而無人過

間，卻打發體育健將參加提洛五

年一度的體育大會，並乘機向外

教神明赫辣克肋斯（ Heracles ）獻

銀三百。三年後被推翻，由默乃

勞任大司祭職，雅氏逃往阿孟人
的地區，不久後又捲土重來，企

圖攻佔耶京，但未能如願，只有

再度逃亡，被阿拉伯王阿勒達捕

獲監禁。後出獄，流亡逃竄各

城，為眾人所不容，終死於斯巴

達地方而暴屍原野，無人安葬

（見加下 4:7-26 ﹔ 5 ：卜 10)

(4) 得撒洛尼的一位教友雅松，曾收留

保綠同息拉。當城內敗徒造反，攻

擊保祿時，受池魚之殃，被拿見

官，但具保後被釋（宗 17:59),

與下面的雅松可能同為一人。

(5) 格林多的一位由猶太主義歸正的

教友，曾請保祿代為致候羅馬教

友（羅 16:21)



畫二十 1958 - 1962 

1959 雅膩1958 雅津

Jachin, /achin 

1. 人名
有「（天主）建立」之意。

1.1 西默盎的第四個兒子（創的 10;

出6: 15 ），在其他家譜名單上則排

列第三（戶 26: 12﹔編上 4:24) , 

是雅津家族的創始人（戶 26:

12 ）。在編上 4:24 被稱為雅黎

布，這大概是書寫時的錯誤，蓋

在原文上「津」字，不注意時可能

寫成「黎布」

1.2 是一位司祭長，在達味編制的司

祭班次中，他主管第二十一班司

祭（編上 24: 17) 
1.3 充軍歸來後居於耶京的一位司

祭，與乃赫米雅是同時的人（編

上 9: 10﹔厄下 1 1: 10) 

2. 銅柱名
撒羅滿在上主聖殿的前面豎立了兩

根柱子：右邊的叫雅津，左邊的叫波阿

次，各高十八肘（希臘譯本作三十五

肘），周徑十二肘（希臘譯本作十四

肘），柱頭高五肘四指厚，中空（列上

7: 15-22,41’的﹔列下 25: 16,17﹔編下 3:

13,15-17﹔耶 52: 17,20-23 ）。關於它的

用途 裝飾品一一及象徵的意義，學

者們有不同的解釋，尤其自考古學家在哈

辭爾（ Hazor）、考爾撒巴得（ Khorsabad ）、

帕佛（ Paphos ）、拉加士（ Lagash ）、

提洛（ Tyrus ）等地，外邦人的廟宇前發

現了同樣或類似的柱子之後，有人謂它

們是為焚香用的，但亦有人強調它們具

有外邦人廟宇前石柱的風格，故可能是

摹仿自外邦人者。

Jahve, lahve 
見 190 天主。

1960 雅汪

Javan /avan 

耶斐特的第四個兒子，生有四子

（創 10:2,4﹔編上 l :5, 7 ）。聖經上慣用
這個名字來指散居於小亞細亞西岸的希

臘約尼雅人，更通用為一切希臘人，尤
見於先知書。先知們曾多次譴責這些與

以民敵人為友，及非法經商的希臘人

（依 66: 19﹔則 27: 13﹔達 8:21; 10:20; 
11:2﹔岳 4:6﹔匣 9: 13) 

1961 雅巴耳

人名，有「河流」（？）之意，是拉

默客由阿達所生的長子，「是住在帳幕

內畜牧者的始祖」（創 4:20)

1962 雅員乃﹝雅木尼雅﹞
Jabneh, /abnia [J amn 惘，

雅貝乃耳的簡寫，又稱雅木尼雅，

原意是謂：「天主准許建築」

雅貝乃是培肋舍特人的一座城市，

它的城牆曾被猶大王烏齊雅在打敗培肋

舍特人之後所破壞（編下 26:6 ）。在瑪

加伯時代，此城被稱為雅木尼雅（ 11日上

4: 15 ），是猶大瑪加伯同哥爾基雅作戰

的地方（加上5:58﹔加下 12:8 ﹔ 9:40) , 
當教羅斐乃進軍西征，迫近此城時，亦

1103 



1963 - 1966 

曾提到此城的人民戰兢害怕（友2:28 ）。

其後此城被羅馬大將龐培克服佔

領，公元前 30 年被劃入大黑落德的版

圖。此地之重要性格外見公元70-132年

之間，蓋這一時期它是猶太人公議會的

所在地，在此舉行過著名的雅木尼雅大
會議，它位於阿左托以北約十公里處，

即現今之依布納村莊（ Yibnay ）。

1963 雅貝±

Jabesh, /abes 

(!) 城名，意思是「乾燥的」。聖經提

及這一城市是與本雅明支派及撒
烏耳的歷史有關，以民曾將這城

的男子及婦女殺掉以示懲罰，因

為此城之居民沒有響應攻打本雅

明支派的號召。事後基肋阿得雅

貝士未被殺害的四百處女嫁給本

雅明支派的男子（見民21 ）。撒烏
耳曾將基肋阿得雅貝士的居民由

阿孟人納哈士的壓榨之下解救出

來（撒上 11: I 11 ）。撒烏耳及其

三子陣亡之後，此城居民搶救其

遺體予以安葬（撒上 31:8-13﹔編

上 10:8-12 ），達味對此一善舉大

加讚賞（撒下 2:4- 7 ）。達味為王

後，令人自雅貝士取回他們的遺

體埋在其而且墓中（撒下 2 I: 12-

14 ）。至於基肋阿得雅貝士的確

切位置，學者們仍有歧見，故至

今未能確定。

(2) 人名：是以色列王沙隆的父親

1104 

（列下 15: 10 ﹔ 13:14 ）。有些學者
以為此雅貝士是地方名，而不是

人名，如此「雅貝士的兒子沙隆」

應作「出身於雅貝士的沙隆」。

＋二畫

1964 雅貝茲

(!) 人名，其意義通常釋為「我在痛

苦中生了他」’是猶大的後代，

科茲的兒子（編上 4:8-10)

(2) 地名：是猶大支派的一個村莊，

居於此地的有提辣人、沙瑪人和

穌加人，此村大概就在白冷附

近，確切位置不詳（編上2:55 ）。

1965 雅波克

Jabbok laboc 

巴力斯坦重要的河流之一，約但河

的東部支流。

發源於古代阿孟人的首都辣巴（即

今日之約但首都阿曼）附近（申2:37﹔蘇

12:2﹔民 l 1:13,22 ），先向北流，至革

辣撒耐近轉而向西，流至死海之北二十

四公里處入約但河，河流相當漏急，蓋

自海拔七百五十八公尺降至地中海水平

線下三百五十公尺，全長約八十公里，

現今稱為則爾卡（ el-Zerqa ）河，（意

即藍色河），是阿孟民族的自然邊界

（戶 21 :24) 
雅各伯渡過雅波克河後，曾與天神

搏鬥’並因而改名為以色列（含的2:22

29) 

1966 雅各伯

人名，是以民主要的三大聖而且之

一，依撒格同黎貝加所生的兒子。關於

他的名字，聖經本身給予兩種不同的通

俗解釋：其一，因為他「一手握著厄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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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的腳跟」而出生（創 25:26 ）﹔其二，

因為他兩次欺騙了厄撒烏（創27:36﹔歐

12: 4 ）﹔其實他的名字按字源學來解

釋，應是「願天主保護」的意思’雅各

伯一名不祇見於以民之間，即在巴比倫

同埃及亦屢見不鮮，有人卻以為它來自

阿拉伯文。

1. 雅各伯的生平

1.1 與兄交惡

雅各伯同厄撒鳥是雙生兄弟，雅各

伯居次，二人尚在母胎時已開始衝突，

是為來日兩個民族互不相容的預兆（創

25:22,23 ），這可能是後白的聖經作者

鑒於歷史的顯例，事後所加者，真正交

惡的原因，應是雅各伯由其母從中策

劃，先將長子的名份買下後，更騙取了

長子應得的特別祝福（創 27：，參見 25:

29-34) 

1.2 邊走逃難

厄撤烏決意報復，心起殺機，黎貝

加救子心切，於是打發雅各伯以娶本族

妻子為名逃往帕丹阿蘭，自己哥哥拉班
家裡去（創 27:41 28:5 ）。雅各伯遂離

開貝爾舍巴走上逃亡之途，途中至貝特

耳天色已黑，就席地而睡，夢見奇妙的

天梯，天主特別預許給他佔領福地，有

強大的後裔，萬民因他得福，天主將對

他特別保護，醒來之後雅各伯稱那地方

為「天主的住所，上天之門」’故稱之
為貝特耳，並向天主許願立約（創 28:

IO 20) 

1.3 結婚生子

抵帕丹阿蘭後，寄居於舅父拉班家

中。拉班有兩個女兒，大女名肋阿「雙

眼無神」（創29: 17 ），小女名辣黑耳「相

貌美麗」（創 29: 17 ），為雅各伯所中

悅，欲娶之為妻，以七年之勞工，作為

娶辣黑耳的代價，志、生日洞房之夜受騙於

舅父，與「雙眼無神」的肋阿行了洞房

之好，木已成舟，祇好再以七年之苦役

1966 

為娶小女辣黑耳，同長女過房的牌女是

齊耳帕，幼女的牌女名彼耳哈（創29:2-

3 0 ）。肋阿貌雖不揚，卻有生育的能

力，連生四子：勒烏本、西默盎、肋未

及猶大，後又生依撤加爾、則步陸及女

狄納，並由自己的綽女齊耳帕生加得和

阿協爾。辣黑耳雖容貌美麗，卻荒胎不

育，心生妒意，祇好經由牌女彼耳哈生

丹及納斐塔里﹔未後辣黑耳自己也生了

兩個兒子．若瑟及本雅明，這是雅各伯

十二兒子的來歷（創 29:31 30:24 ; 35: 

16 20,22-26 ）。雅各伯在天主的照顧之

下，假拉班之財物而自富，聖經清楚地
將當時半遊牧生活的情形描寫出來（創

30:25-43) 

1.4 簧歸故里

拉班見女婿的額外致富，嫉意大

生，面呈不悅之色，雅各伯見時機已

到，走為上策，於是先以夢中天使之話

來打動拉班二女的感情，使之採取一致

的行動，在一切準備就序之後，乘機不

辭而別，直向基肋阿得山地進發。第三

天拉班知情後，帶了一批人馬急起直

追，第七天在基肋阿得相遇，幸有天使

事先在夢中警告拉班，不要對雅各怕家

有所不利，才終以起誓立約，將這一場

家庭之爭，圓滿結束，而辣黑耳偷走家

父神像的事，亦因她的機智及女人特有

的措辭，未被發現（舍的 I ) 

1.5 兄弟重逢

雅各伯既擺脫了拉班的糾纏，乃準

備重會家兄，先遣報信人帶著重禮及分

隊先行，自己同家人渡過雅波克河之

後，亦分隊前行以防不測，不致全家喪

生，在這生死的關頭發生了幾件事蹟：

與天神搏門，被改名為以色列及領受天

主的祝福，自此之後雅各伯的生平前後

判若兩人（舍的2 ）。兄弟二人雖已完全

言歸於好，雅各伯仍婉謝去色依爾居住

的邀請，而全家抵達約但河谷的穌苛特

後，往舍根居住去了（創 33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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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 畫十

挖了一個水井，至今仍被稱為雅各伯水

井，當耶穌傳教時途經此地，曾在此井

旁小事休息、（若 4:6)

1.6 故里生活

在舍根時狄納為人所姦污，其兄西

默盎同肋末，為妹雪恥，計殺舍根人，

手段殘忍，與舍根人種下不共戴天之
仇，雅各伯全家祇好遷往貝特耳去住，

行前先清除全家敬邪神的一切物件。黎

貝加的乳母德波辣死於貝特耳，全家再
遷往厄弗辣大居住，在此地辣黑耳生本

雅明，困難產而死，後又往米革達耳厄

德耳居住，此時有勒烏本商L倫的事件發

生，終於全家遷至赫貝龍，在此同厄撒

烏給父親依撤格送終（創 34 ﹔ 35 ），其

後便定居於赫貝龍，在此地曾為了兒子

們嫉妒幼子若瑟而大為傷心（創 3 7: 1-

35 ）。之後，因遇到了荒年，遂由此地

打發兒子們去埃及購糧（創 42 ﹔ 43) ' 
知若瑟仍在人間，並因若瑟的邀請，全

家遷往埃及（創 45:16-18)

1. 7 死於埃及
雅各伯見子心切，又為荒年所逼，

決意遷往埃及，行至貝爾舍巴，再蒙上

主的顯現及祝福，至埃及大受法郎的隆

重待遇，賜哥笙地居住，並牧放羊群。

雅各伯在埃及仍活了十七年，逝世前囑

若瑟負責後日將其葬於而且墓（創 46 ﹔

47 ），並將若瑟的兩個兒子過繼為已有

（創 48 ）祝福眾子後便與世長辭，享年

147 歲（創 49 ）。雅各伯的歷史在創世

紀上幾佔 25 章，僅略述如上。

聖經其他部份關於雅各伯歷史的提

及，有其黑暗的一面（歐 12:3-5 ），也

有其光明的一面（智 10:9 12﹔德 44:

23 ）。耶穌時將雅各伯與其他兩位重要

聖而且一亞巴郎、依撒格一相提並論

（瑪 8: 1 l ﹔路 13 :28 ）。聖保祿以他作為

天主自由揀選的實例（羅9:10-13 ），並

以他為信德的模範（希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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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雅各伯的歷史背景

自近百年聖經考古學倡明以來，有

不少重要的文件出士，使我們更清楚地

明瞭聖經的歷史背景。關於雅各伯的生

平歷史，除聖經上直接的詳細記載外，
間接的外證要算是 1925-1931 年，在美

索不達米亞北部（今日之伊拉克）出士

的奴組（ Nuzu ）法律了，它除了是雅各

伯同時代的文件外，又是出於雅各伯的

故鄉，今揀數點略述如下：

2.1 雅各伯連娶姊妹二人為妻，是不合

梅瑟法律的（肋 l 8: 18 ），但有人
則按奴組法律解說謂雅各伯已被拉

班過繼為贅婿，故可按奴組法律的

明文規定，可以如此行事。

2.2 厄撤烏的出賣長子名份，在以民
間是絕無僅有的，但奴組法上卻

有這種例子。其次父親的祝福在

奴組法律上，也是十分具有決定

性的價值，是以厄撒烏大怒之下

心生殺意。

2.3 辣黑耳所偷的「家神」’看來是一

小事，但按奴組法卻非同小可，

蓋誰佔有家神，誰便象徵性的為

一家之主，且有繼承產業的權

利，如此可以瞭解何以拉班竟為

此而大發雷霆。

以色列子民因是雅各伯的後代，亦

以雅各伯為名，這尤其見於先知書中，

如「雅各伯家」（出 19:3﹔依 2:5,6 ﹔ 8:

17 ﹔ 27:9﹔亞3: 13 ﹔ 9:8﹔米2:7﹔北 17 ,18 
節），「雅各伯的子孫」（列上 18:31 ﹔拉

3:6﹔依 45: 19 ），「雅各伯的後裔」（耶

33 :26 ），「雅各伯會眾」（申 33:4)

有時用「雅各伯」一名來指稱北朝的以

色列國（依 9:8; 18:4：，歐 l 0: 1 l ; 12:2: 
米 l :5 ）或南朝的猶大國（鴻 2:2)

最後，在耶穌的族譜上，有若瑟的

父親亦名雅各怕，他是瑪堂的見子（瑪

1:15,16 ）。

見 861 聖祖、 290 以色列。



畫二十 1967 - 1969 

1967 雅各伯泉

Jacob's Well, lacob Fons 

耶穌同撒瑪黎雅婦人談話的地方

（若 4:5,6 ）。考古學家已相當準確地證

明，它就是現在位於納布路斯之東二英

里處的一個水井，在耶京之北約四十英

里，就是雅各伯在舍根城的對面「支搭

帳幕的那塊地」裡（含的3:19; 48:22 ）。

此水井來自一個地下泉，故此若望有時

稱之為泉，有時稱之為井，井口很窄，

愈下愈寬，竟達直徑二點五公尺，深有

三十公尺（若 4: 11) 
在此水井之上，原建有第四世紀的

聖堂，但早已蕩然無存。十二世紀時東

征十字軍重建聖堂一座，其故址仍然可

見，希臘東正教會自十九世紀在此修建

聖堂，但半途而廢。

1968 （長）雅各伯（宗徒）

耶穌所揀選的十二位宗徒之一（瑪

10:2﹔谷 3: 17﹔路 6: 14﹔宗 I: 13 ）。若

望的長兄，二人的父母是載伯德及撒羅

默（瑪 4:21,22 ﹔ I 0:2 ﹔ 27:56﹔谷 I:

”,20 ; 3: 17 ﹔ 5:37) ，在貝特賽達同西

滿伯多祿，安德肋等數位朋友經營漁業

（若 1:44：，路5: 10 ），因加里肋亞湖盛產

各種魚類，故生意興隆，手下且有傭人

（谷 l :20 ），因此，並非如傳說所說乃

一貧窮的漁夫，而可稱為小康之家，且

能抽閒顧及他事，如若望之在約但河聽

若翰的宣講，並作他的門徒（若 I: 35-

40 ）。兄弟二人及母親撒羅默追隨耶穌

（瑪 4:21,22﹔谷 l :20﹔路 5: 11 ），只留

下父親在家經營商業，支配傭人，若非
小康之家，實難能如此。

耶穌借捕魚的奇蹟感化召叫了他及

他的同伴們，自此完全放棄漁業而跟隨

耶穌（路 5:4-11 ）。耶穌特別鍾愛了雅

各伯、若望及伯多祿。耶穌在復活雅依

洛的女兒（路 8:51 ）、顯聖容（瑪 17: 1; 

谷 9:2﹔路 9:28 ）及山園祈禱時（瑪 26:

37﹔谷 14:33 ），只帶了這三位心愛的門

徒作為見證。他們兄弟二人脾氣頗為急

燥（路 9:52-55 ），故有「雷霆之子」的

稱呼（谷 3: 17 ），又是野心勃勃的青年

（瑪 20:20-24﹔谷 10:35-45)

耶穌升天後，雅各伯在宗徒圈中成

為使人注目的人物，黑落德阿格黎帕欲

消滅初生的教會，故將之殺掉，並將伯

多祿囚在監裡（宗 12 ：卜3 ）。他死於公

元43年，正因他很早已為主殉難，故此

他曾在西班牙傳過教的說法，可說毫無

憑據以資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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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所選的十二位宗徒之一，被稱
為次雅各伯，以別於長雅各伯。所謂

「長」、「次」是以被耶穌所召叫的先後

而定，而並非以年齡老幼而別。他是阿

耳斐的兒子（~馬 10:3﹔參見對觀處）
但在福音的其他部份，即在述說耶穌死

於十字架的情況時，謂在場的人中有

「雅各伯的母親瑪利亞」（瑪 27:56：，路

24: 10﹔若 19:25﹔谷 15:40 ），那麼，兩

個雅各伯是否同為一人？

東方教會的數位教父（如﹞ Eusebius,

Epiphanius ）主張是兩個不同的人，基

於這種傳說，他們（東方教會人士）亦

過兩個不同的膽禮（ IO月 5 日及25 日），

很多非公教的基督徒亦隨此說，但絕大

多數的天主教人士一致主張兩處所指原

為一人，理由是：

( 1) 迦 l : 19 客觀地來講，決不能說是
否「主的兄弟雅各伯」是宗徒，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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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晝十

是說只見到了耶京的主教雅各伯

宗徒。
(2) 路加聖史當長雅各伯仍在世時

（他於34年致命），在他的著作上

很清楚地將長、次雅各伯分開來

說（路 5: 10 ; 6: 14, 15﹔宗 l ：日，
12:2 ），以免混淆﹔但在長雅各伯

去世之後，他就簡單地直提雅各

伯宗徒了（宗 12: 17 ; 15: 13 ; 21: 

18) 
聖經上關於次雅各伯的記述甚為簡

短：他是「主的兄弟」（瑪 13:55﹔谷 6:
3 ）﹔保祿謂耶穌復活後曾特別顯現給

他（格前的：7 ）﹔聖神降臨日他是在場

者之一（宗 l : 13 ）﹔保祿歸化後曾特往
耶京進見他（迦 l : 19 ）﹔伯多祿從耶京
監獄獲救後，特別打發人將此事通知他

（宗 12: 17 ）﹔耶京宗徒會議時，他同怕

多祿是主持會議的人物（宗 15 ）﹔保祿

第三次遠行傳教後，再往見耶京的雅各

伯主教及長老們（宗 21:15-18 ）。

他任耶京主教歷 30 年之久，嚴守

法律，熱心祈禱，深得當時猶太人及基

督信徒的尊敬愛戴，皆稱之為「義

人」。按史家若瑟夫的記載，他於公元

62 年為主致命。
他是雅各伯書信的作者。

見 1970 雅各伯書。

1970 雅各伯書

Epistle of James, Epistola 
Jacobi 

本書為七「公函」之一。本書的作

者雅各伯（ 1: 1 ），按教會普遍的意見，

即是「主的兄弟」（迦 1: 19 ），耶路撒冷

的主教（宗 15:13-21 ），次雅各伯（谷

15:40 ）。關於他的生平，以及「主的兄

弟」是否是耶京的主教和次雅各伯的問

題，見（次）雅各伯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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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內容，除首旬的致候辭，具

有書信的形式外，可說全是討論倫理、

道德和實際教訓。作者為信友的神益，

雖然隨著自己激動的熱忱，寫出自己的

勸戒和思想，甚或有時由於想像或字句

的聯繫’由一觀念轉移至另一觀念（見

1:4,12,25 等），但大致仍有三個比較明

顯的主題：即

( 1) 真正的喜樂在於忍受患難（ 1: 2-

8 ）、貧窮（ 1:9-11 ）及試探（ 1: 12-

18 ），尤其在於修德立功（ 1: 19-

25) 
(2) 真正的虔誠不在於言語，而在於實

行（ 1 詞，27 ），不在乎外貌（ 2: 1-
13 ），也不僅在乎信德，而是在乎

以善功表現的信德（ 2: 14-26 ），尤

其在乎約束口舌（ 3:1 12) 
(3) 真正的智慧在於節制自己過度的

熱忱（ 3:13 18 ），尤其在於抑止

人本性的偏私（ 4:1 12 ）﹔財富中

不但沒有智慧，且還含有犯罪的

機會（ 4:13” 5:6 ）﹔因此，更好要

效法農夫、先知以及約伯，隨遇
而安，堅忍不拔（ 5:7 12) 

最後以一篇附錄結尾，說明應如何

實行對病人，尤其對病重者的任務（ 5: 

13-15 ）﹔應如何彼此代禱（ 5:16-18 ）﹔

應如何善盡規勸弟兄之責，使罪人回頭

改過（ 5: 19,20 ）。本附錄中最重要的兩節
- 5:14,15 ，即有關病傅聖事的公佈。

本書寫作的對象，按致候辭所記，

是寫給「散居的十二支派」’即寫給僑

居在巴力斯坦以外的猶太基督徒﹔並且
由書信內容來觀察，這些僑居在外的猶

太基督徒，應是離巴力斯坦不遠的地

方，大概即是敘利亞、塞浦路斯、基里

基雅等地（宗 l 1: 19 ; 15:23,41) 
關於寫作的時間，經學家尚未有定

論。有人見本書論及成義時，說明除需

要信德外，還需要善行，因而主張本書

寫於 60 至 62 年，即寫於羅馬書之後：

不過，也有些學者以為本書寫於四九年



十二畫 1971 1975 

之前，即耶京宗徒會議之前，因為那時

對成義的道理尚未發生爭論。但從本書

的內容看來，因其中對教會的神學教義

尚不甚發達，並且對外邦人進入教會

後，是否應守梅瑟法律的問題隻字未

提，似乎後一說較為可取。寫作的地點

可說是耶路撒冷。

本書信表面上看來，是以相當流利

的希臘文寫成的，到處充斥著希臘文特

有的修辭學上的文藻﹔但骨子裡仍屬於

閃族文學作品，因為和智慧書的風格很

相接近，多對偶的句子和美妙的比喻

（如 1:6,11,23 ﹔ 3:3-5 ），喜用具體的例

證（ 2:2-4,15,16 ），尤多引用舊約（ 2: 

21,25 ; 5:10‘ l 1.17 ）。是以可說：本書
的作者（或代筆人），在運用希臘修辭

的技巧上可說是成功，因為他便一本內

容全為閃族人思想的著作，一變而為希

臘文學上的作品。

1971 （長）雅各伯大事錄
Acts of James, Actus Jacobi 
Maioris 

本大事錄具有兩種版本：一本是厄

提約丕雅文寫成的，以後譯成苛仆特

文﹔另一本是以拉丁文，大約在四世紀
前後寫成的。本書更好稱為：載伯德的

兒子雅各伯致命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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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的版本是偽亞北狄雅以拉丁文

於第六世紀寫成的，因為作者是依據赫

傑息頗和若瑟夫的作品為藍本，因此，

本書還保存著一些歷史性的價值。

1973 雅杜E

兩個人的名字，耶達雅烏（注dayahu)

的縮寫，意思是「天主是慈惠的」。

(1) 是民眾的首領之一，充軍歸國之

後曾代表人民立盟簽約（厄下 10:

22) 

(2) 是舊約最後提及的一位大可祭，
可能任職於大亞歷山大時代。他

的父親是約哈南（厄下 1 2 : 

11,22) 

1974 雅厄耳

女人名，意義是「野山羊」’刻尼
人赫貝爾的妻子。當客納罕人雅賓王的

大將息色辣被巴辣克打敗後，逃入她的

帳幕中，以求逃命。雅厄耳招待他入

幕，使他安眠休息，然後用一根帳棚上

的木轍，釘入他的太陽穴內，將他殺死

（民 4: 17 22 ）。雅厄耳在德波辣的凱歌

上大受讚揚（民 5:24 27) 

1975 雅哈特

Jahath /ahath 

人名，意思是「他（天主）拿走」’

以此為名者有下列諸人：

(1) 猶大的後代，苟巴耳的孫子，勒
阿雅的兒子，屬昨辣家族（編上4:

2) 

(2) 屬革爾雄家族的一個肋末人，按
編上6:5是里貝尼的兒子，但按編

上6:27,28卻是革爾雄的兒子，大

概 6:27,28 「兒子」一詞，有子孫

或後代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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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 1979 

(3) 是史米的長子，革爾雄的孫子，

是一個肋未家族的創始人（編上

23:10,11) 
(4) 是舍羅摩特後代的代表人物，是

在達味時代依茲哈爾肋未家族的

創始人（編上 24:22)

(5) 是在約史雅國王時代，負責指導修

建耶京聖殿的人之一，是肋末人，

屬於默辣黎家族（編下 34: 12) 

1976 雅啥茲

Jahaz /asa 

城名，原文有「開放之地」的意

思，在約但河之東，於此地以民曾將息

紅人打敗（戶 21:23,24﹔申 2:32﹔民 11:

20 ），其後若蘇厄將它劃分給勒烏本支

派（蘇 13:18 ），成為肋末城市，屬於肋

末人默辣黎的後代（蘇 21 :36：，編上 6:

62 ）。此城亦見於摩阿布王默沙碑文上

（第 19 、 20行）。先知們亦曾在詛咒摩

阿布時提到了這城（依 15: 4 ; 耶 48:

21,34 ），但是關於它正確的位置，學者

們的意見卻十分紛紅。

1977 雅依爾

人名，意思是「（天主）大放光
明」’以此為名者有下列諸人：

(1) 雅依爾的家族在基肋阿得地方佔

1110 

領了不少的城市，並將阿摩黎人

驅逐，聖經上稱他豈有默納協的兒

子（戶 32:41 ﹔申 3: 14﹔蘇 13:30 ﹔
列上 4: 13 ），但在編上 2:22 卻說

他是色古布的兒子，屬猶大支

派，色古布的母親原是基肋阿得

的父親瑪基爾的女兒，是屬於默

十二畫

納協支i辰。

(2) 是一位以色列民長，基肋阿得

人，繼托拉民長來治理以民。聖

經上關於這位民長的事蹟記載很

少，只知道他在位二十二年，生

有三十個兒子，騎著三十匹驢

駒，佔有三十座城市，它們都在

基肋阿得地區。雅依爾死後埋葬

在卡孟地方（民 10:3-5)

(3) 本雅明支派人，摩爾德聞的祖先

（艾 2:5)

(4) 白冷人雅依爾，他的兒子厄耳哈
難是達昧的勇士，曾將加特城的

一個巨人殺掉，而這巨人就是著

名巨人哥肋雅的兄弟拉赫米（撒

下 21: 19﹔編上 20:5)

1978 雅依洛

Jairus lairus 

人名，是希伯來文「雅依爾」（意謂

天主大放光明）的希臘文譯音。居於葛

法翁城，耶穌曾將他已死去的女兒復

活。按瑪9: 18他是一位猶太人的首長，

谷 5:2卜的﹔路8:40-56更清楚地指出他

是葛法翁的會堂長。

1979 雅非E

Japhia, laphia, laphie 

1. 人名
聖經上的兩個人的名字，原意是

「願（天主）大放光明」
1. 1 拉基士的君王，曾與其他四位君

王聯盟，企圖阻止以民侵入許

地，同若蘇厄交戰於基貝紅，終

被擊敗（蘇 10:3 ）。
1.2 是達味在佔領耶京之後，所生的



畫一
一

+ 
1980 - 1984 

兒子之一（撒下 5: I k 編上 3:7 ﹔

14:6) 

2. 地名
只一次見於聖經。蘇 19: 12 在描述

則步隆支派的邊界時謂：「．．．經多貝辣

特畫上至雅非亞」。但它確係何地，學

者們自古至今爭論不已。有人主張它是

現今距納區肋西南約兩公里的約培，但

無明確的憑證。

1980 雅非E

地名，只一次見於聖經。蘇 19: 12 
在描述則步隆支派的邊界時謂：「．．．經

多貝辣特直上至雅非亞」。但它確係何

地，學者們自古至今爭論不已。有人主

張它是現今距納匣肋西南約兩公里的約

培，但無明確的憑證。

1981 雅黎布

Jarib, Jarib 

聖經上三人的名字，是約雅黎布的

簡寫，意思是「願天主反駁辯論」

(I) 西默盎的兒子，但此子只見於編

上 4:24 ，而不見於其他西默盎家

族的名單上，比如創46:10：，出 6

15﹔戶 26: 12 。
(2) 是以民充軍巴比倫時代的首長之

一，曾幫助厄斯德拉尋找聖殿的

侍役一肋末人（厄上8: 16 ），有

人以為他與同節（厄上8: 16 ）的約

雅黎布同為一人。

(3) 是充軍後休掉外方妻子的司祭之

一（厄上 10:28)

1982 雅叔布﹝舍阿爾雅叔布l

聖經上兩人的名字，意謂「巴不得

（天主）要歸來」

(I) 是依撒加爾的第三個兒子，也是

雅叔布家族的創始人（創 46: 1 3; 
戶 26:24：，編上 7: 1) 

(2) 巴尼的第四個兒子雅叔布，充軍
歸來後，曾照厄斯德拉的命令，

將自己的外邦妻子休掉（厄上 10:

29) 

舍阿爾雅叔布：除上述二人之外，

聖經上亦有依撒意亞先知的一個兒子，

名叫舍阿爾雅叔布者（依 7:3 ），這是一

個含有預言及象徵性的名字，可解釋為

「剩餘的將要（自充軍地）回來」，或謂

「剩餘者將轉向（天主）」’即回頭之意。

1983 雅提爾

lattir 
見 1319 耶特爾。

1984 雅則爾

城名，意謂「他（天主）扶助」’

是在約但河東的一個地區，它的首都名

雅則爾（戶口： 1 ），原有阿摩黎人居住

於此，被梅瑟所佔領（戶 21: 32 ），畫。分

與加得支派，而作為肋未城市，由默辣

黎的家族來居住（蘇 21 ”，40 ）。其後

落入摩阿布人之手（依 16:8,9 ），直至
瑪加伯時代才再為猶太人所佔領（加上

5:8) 

歐色彼業巳指出它位於阿曼（今約
但國首都）之西約十五公里處，近代的

考古學家，曾從事挖掘，終於在夏齊爾

1111 



1985 - 1991 

( H. fazzir ）廢址處，發現了雅則爾的舊

址，遠在公元前 3000 年左右，即有人

煙於此，並有古堡壘的遺跡。

1985 雅買乃耳
Jabneel, lebnael 

聖經上的兩個城市，意思是「天主

准許建築」。

(1) 猶大地區北部的城市（蘇 1 5 : 

11 ），亦稱雅貝乃（編下 26:6) ' 
即希臘時代著名的雅木尼雅城。

(2) 納斐塔里支派的邊區城市，只一

次見於聖經（蘇 19:33 ），即現今

的阿拉伯村莊耶瑪（ Yemma ），位

於約但河畔，加里肋亞湖之南約

十二公里。

1986 雅啥齊耳

人名，意講「天主見到」’以此為

名者有下列數人：
(1) 本雅明支派的勇士，在漆刻拉格

地方歸順了達味（編上 12: 5) 

(2) 當達味將約櫃移往耶京時，在約

櫃前吹號筒的一位司祭（編上 16:

6) 

(3) 赫貝龍的第三個兒子（編上 23;

19) 

(4) 肋末人阿撒夫的後代，則加黎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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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兒子，在約沙法特為王時，上

主的神降臨在他身上，於是向猶

大國的以民大聲疾呼，不要害怕

來犯的阿孟、摩阿布及厄東人，
而要堅心依靠上主，勝利一定在

握（編下 20: 14-17) 

十二畫

1987 雅赫則雅

Jahzeiah, laasia 

人名，意思是「上主見到」。是提刻

瓦的兒子，充軍歸來後，當厄斯德拉司

祭提議叫百姓休棄外邦妻子時，雅赫則

雅同另外三人曾起而抗議（厄上10: 15 ）。

1988 雅刻默罕﹝約刻默罕、耶卡

默罕l
Jekameam lecmaam 
[J okmeam] 

城名，其意不詳。位於厄弗辣因支

派地區內，被劃分給肋末人刻哈特家

族，作為避難城（編上 6:51 ）。此城在

蘇 21 :22 稱為克貝匣殷。

1989 雅木尼雅
Jamn旬， laninia

見 1962 雅貝乃。

1990 雅致斐特

應作耶斐特，「敷」字誤衍。

見 1312 耶斐特。

1991 雅爾慕特

Jarmuth, /aramoth 

是聖經上的兩個城名，原意謂「高

度」



畫二十 1992 

(!) 是屬猶大支派的一座城市，位於

沙龍平原上（蘇 15:35 ）當以民在

若蘇厄的領導之下征服佔領許地

時，它的國王丕蘭（ Piram ）曾與

另外四個王子組成聯軍，抗拒入

侵的以民，卻被若蘇厄打敗，五

個國王岡被殺掉（蘇 10:3,5 ，泣，23 ﹔

12: 11 ）。充軍歸來的以民重新佔

領這一城市（厄下 11 :29 ）。它的

原來位置就是現今的雅爾慕克廢

址，在這裡考古學家發現自公元

前兩千年左右，至拜占庭時代不

斷有人居住，並獲得了不少的古

物，其中主要的是陶器及堡壘。

(2) 是屬依撤加爾支派的一座城市，

被劃分給H力未家族的革爾雄子孫

（蘇 21 :29 ），它十分可能與蘇 19:

21 的勒默特及編上 6:57 的辣摩特

同為一城，只是名稱不同。

1992 雅洛貝罕

Jeroboam, Jeroboam 

北圖以色列兩位國王的名字，意思

是「願百姓繁多」

1. 雅洛貝罕一世（公元前931-910)

以民分為南北朝後，北圓的第一位

君王。他原是厄弗辣因支派人，父名乃

巴特，早死，母名責魯、阿（列上 l I: 

26 ）。雖是平民出身，卻是聰明精幹’

？為撤羅滿所重用，監工修建聖廠與達味

城間的裂口，遂漸漸成為知名之士（列

上 l I :27 ,29 ）。但他本人的內心卻猶如

其他一切的北方支派人民，對出身南方
猶大支派的撤羅滿向來未能心悅誠服，

再加上國王偏愛猶大，而向其他支派征

收苛捐雜稅，更使人心不服，於是他開

始走向政治的鬥爭，各地奔走呼籲’鼓

吹革命。另一方面也有些當時的宗教人

士作他的後盾，比如阿希雅先知的象徵

行為（列上 1 1:29-31 ），更使雅洛貝罕

不顧一切，挺而走險。

事實上，這也正符合北區人民的心

理願望，蓋達味之為王，至少在部份的

北方人民看來，仍是非法的畫畫位，因為

在他們的心目中，出身本雅明支派的撒

烏耳，才是唯一合法的以民全體的國

王。撒烏耳死後，自應由他的兒子依市

巳耳來繼承王位，但竟由猶大出身的達

味來為王統治全民。

不過話又說回來，在撤羅滿有生之

白，革命的時機仍未成熟，國王見國事

日糟，王位可能不﹛呆，於是以強烈的手

段來鎮壓反動份子，雅洛貝罕祇有暫時

逃亡埃及，為史沙克法郎所收留（列上

11 :40) 

撒羅滿死後，由其子勒哈貝罕繼

位，這是一位傲慢無才的昏君，竟在舍根

地方向心中已滿懷怨恨的全體百姓說出．

「我父親用皮鞭責打你們，我反要用鐵刺

鞭責打你們」（列上 12: 14 ）。於是登時輿

論嘩然，百姓的代表全體向猶大君王發出

政治分裂的嚴重聲明（列上 22: 16 ），北

方十個支派一致擁護已由埃及歸來的雅洛
員罕為王，南圓的國王勒哈貝罕雖盡力收

拾大局，但人心己去，祇剩下猶大及西默

盎及半個本雅明支派及一些肋末人，仍屬
耶京管轄，其他盡失。

雅洛貝罕首先建都舍根，後遷都培

奴耳（列上 12: 25 ），再遷都於提爾區

（在納布路斯附近），但鑑於人心在政

治上與南方雖已完全分裂，在宗教上卻

仍有大部份的人民傾向於耶京的聖殿。

於是決意使自己的人民，連在宗教上與

南國也脫離關係’遂建立了兩個宗教中

心，一在貝特耳，一在丹，開始採納鄰

國的邪神敬禮，利用不屬肋未支派的人

作司祭，向牛積頂香崇拜，使百姓回憶

起當日在西乃山下所敬拜過的金牛積

（出 32 ）。可是雅洛貝罕這種在宗教t

無法無天的革新，也的確激起許多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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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1994 畫二十

以民的反感，尤其是以前那些曾經擁護

過他的先知們，都漸漸與他疏遠，比如

阿希雅先知竟反而預言圓王兒子的天

亡，及王家的敗落（列上 14:1-12,17 ）。

他在位共22年，自其子納達布繼位為王

（列上 14:20)

2. 雅洛貝罕二世（ 783-743)

耶屬阿士之子，在北圓的歷史上堪

稱為最重要的一位君王（列下 1 4 : 
16,23 ），因他的功績，以色列國變成當

(2) 
時最強盛的國家（列下 14:25-27 ）。他

本人是一位雅威的崇敬者，也曾大事努

力，使北圓的宗教純正化，費j除邪神的

敬禮，其功雖不可滅，但是北圓的宗教

中心仍在貝特耳及丹，而不在耶京，故

此邪神敬禮的色彩仍是很難避免。在政
治軍事上與亞述帝圓保持友好關係，如

此能將世敵大馬士革完全屈服，不再為
(4) 

患。並乘機擴展疆域，其版圖之大，竟

可與達味時的版圖媲美，而此時的南國

猶大也不得不臣服於北國威赫之下，成

了屬圓。北國正在過著其黃金時代，政

治有條不紊’軍事堅強，版圖遼闊，為

後來任何時代所不能比擬。

就是在文學方面，這一時代也作出

了很大的貢獻，不少的歷史文件及民間

的古老傳統，就是在這個持代被搜集整

理起來的。而著名的南國大先知亞毛斯

的宣講及著作，也多完成於此時代的北

國（亞 1: 1; 7:9,10) 

1993 雅臣尼雅
Jaazaniah, lezonias 

舊約中四人的名字，意思是「上主

俯聽」

(I) 雅匣尼雅是瑪阿加人的兒子。當
他聽說拿步高王委任革達里雅管

理猶大地區時，聯同其他的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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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隊首領前來拜見革達里雅（耶

40:8；參見列下 25 :23 ）。當革達

里雅被殺之後，他同數位部隊首

長往見耶肋米亞先知，商討逃往

埃及。其後，又反臉控告先知阻

止他們逃往埃及（耶 41: 1; 43: 

2 ）。但耶43:2稱他為阿匣黎雅，

以他為阿瑪色雅的兒子，故此有

人以為當是兩人。但大多數學者

則相信名雖異，而實為一人。

依爾米雅的兒子，哈巴漆尼雅的

孫子，耶肋米亞先知時代的勒加

布人中的重要人物（耶 35:3)

(3) 是沙番的兒子。以色列家族的七十

二長老（即全體以民之代表）之

一。厄則克耳先知在有象徵性的神

視中見到這七十二位長老在耶京聖

殿中向邪神頂香禮拜（則 8: 11 ）。

阿組爾的兒子，耶京二十五個權勢

人物之一。厄則克耳在神視中，見
到他們的醜惡罪行，並預告他們將

喪身刀下（則 11:1-13)

1994 雅斯提雅革

瑪待國最後的一位君主（公元前

585-550 ），關於他本人的可靠史料，

非常缺乏，所有的大都是些不確實的傳

說。在位多年，後與居魯士作戰（ 553-

550 ）。戰敗後，一說成了居魯士的階

下囚，直至其死﹔一說居魯士為得瑪待

人的歡心，仍保存了他的王位﹔史家若

瑟夫則說居魯士封他為巴比倫王。傳說

之多，不一而足。



晝二十 1995 1998 

1995 雇士（地）
Cush Chus 

地名，其意為「黑色的」。新約內

稱為厄提約丕雅（見宗 8:27)
這名首次見於創2: 13 。在該處說：

由伊甸樂園流出的第二支流，名基紅

的，環流在雇士境內。

雇士在今埃及南部，蘇丹北部，大

致說即今日的努比亞地帶。由創 10:7的

記載，這地的得名，大約是因這地的居

民主話雇土的子孫，即諾厄第二個兒子合

的後裔。在很古時，雇士時而獨立，時

而困地近埃及，為埃及所佔領。公元前

十一世紀，埃及第二十一王朝時，雇士

成了強國，建都納帕塔（ Napa ta) （即今

之默辣偉 Merawi ）。公元前八世紀

末，竟佔了埃及，建立了「雇士」第二
十五王朝。該朝第三位君王提爾哈卡曾

出兵和亞述王散乃黑黎布作戰（列下 19:

9﹔依 37:9 ），但結果於公元前663年為

亞述王厄撒哈冬所敗。雇士因地近埃

及，故舊約內多次提及埃及時，也提及

雇士，如依 20:3,4﹔則 30:4,5,9 °由依

45: 14 得知雇士的商業相當興盛，由編

下 16:8得知雇士是兵力極強的國家，他

之所以敗於猶大玉阿撤，乃由於阿撒王

得了天主特別的援助（編下 14:8-12 ）。

此外，聖經上提及雇土人的地方：在達

味軍隊中有雇士人（撒下 18:21 ），有在

耶路撒冷王宮內作官官的（耶 38:7)

他們大約是在作戰時被據來的。梅瑟也

曾娶了一雇士女子為妻（見戶口： l ) 
由耶 l 3:23 ：「雇士人豈能改變他的膚

色」一句，可知雇士人屬黑種人。

公元前五世紀，有不少猶太人僑居

色威乃，即雇士北部（依 l 1:1 l ﹔則 29:

10 ）﹔最後，羅馬帝國時代，雇士仍是

一獨立國﹔由新約內得知有一女王，即

甘達刻，她的太監曾來耶路撒冷朝聖，

在歸途中得領受洗禮而成基督徒（宗 8:

26 39) 

見 1442 埃及、 181 厄提約丕雅、占民族分

布圈。

1996 雇士（人）
Cush, Chus 

人名，是含的兒子雇士，生色巴、

哈威拉、撤貝達、辣阿瑪及撒貝特加。

雇士也是強人尼默洛得的祖先（創 10:6

8﹔編上 1:8-10 ）。希臘譯本及拉丁通行

本皆將雇士譯作厄提約丕雅，作為人名

及指示雇士及其子孫所居住的地區。

見 1995 雇士（地）

1997 雇特

Guth Cutha 

城名。按列下 17:24 所載：亞述王

撒爾貢在公元前 722 年攻陷撒瑪黎雅

後，將以色列人擴往亞述，另由其他地

方移民於撒城。在這些移民中，有的即

來自雇特城。據考古學者的意見，雇特

城即今之依布辣故村（ Tell-Ibrahim)

在距古巴比倫城約二十英里的東北。按

雇特人所敬的神，名叫乃爾加耳（列下

17:30 ）。之後便與以色列人同化成了撒

瑪黎雅人。後世猶太經師為輕視撤瑪黎

雅人，有時稱他們為雇特雜種。

見 27 乃爾加耳、 2378 撒瑪黎雅人。

1998 雇商黎沙塔殷

Cushan-rishathaim, Chusan 
Rasathaim 

按民3:8-10的記載，以民在若蘇厄

死後，受本地客納罕人的誘惑，作惡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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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 2000 

事邪神，於是上主將以民交在厄東王雇

商黎沙塔殷的手中，作為懲罰，凡八年

之久，至教特尼耳民長出，將此外邦君

王戰敗，以民才得重獲自由平安。原文

本作「阿蘭王」，但因「阿蘭王」完全
不符合於歷史的背景，故現代的學者多

基於歷史及語言學的理由，將之改為

「厄東王」。思高譯本亦隨從了這一學

說（參見哈 3: 7-8 ），雇商之名帶有阿拉

伯語風，意謂「雙倍邪惡的君王」。

1999 雲、雲彩

Cloud, Nubes 

雲、雲彩不但在聖經上多次提及，

而且在希伯來文有數個不同的名詞，為

描寫不同形以及不同作用的雲’如出現

在天空最高處的雲，希伯來文稱為

sehagim （如耶 51 :9 雲霄、詠 57: 1 l 霄
漢），詩體裡多採用這一字。普通的雲

希伯來文稱ab ：雲彩（如列上 18:44,45 ﹔

依 60:8 ），下雨的雲也多用這 4字（如

列上 18:44,45﹔鐵 16: 15等），天主乘雲

行走，也多用這一字，如依19: 1 ﹔戶 10:

34 ，詩人且說：「造了雲彩，作你的車

筆」（詠 104:3 ）。至於濃雲或烏雲，則

稱 arafel ’烏雲黑度極深的，則稱

horek ，也即黑暗之意。至於較底層，

即離地較近的雲稱 anan 。天主使虹出

顯時，按聖經的描述說，「把虹霓放在

雲間」即用這一名詞（見創 9: 13 ）。為

描述天主莊嚴的降臨，有時連用兩字或

三字（如出 19:16 ﹔ 20:21 ﹔申 4: 1 l ; 5: 

22﹔撒下 22:10-12 ），為此，濃雲或烏

雲往往為天主降臨的象徵，尤其為顯示

他的威能，為使人對天主有敬畏的心

（如出 19: 16 ），或描述天主降臨為懲罰

人等（如索 l : 15﹔岳 2:2 ）。但天主降臨

為安慰人時，則藉輕風或火焰，如天主

初次顯現給梅瑟即在火焰中（出 3:2﹔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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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創15: 17 ），顯現給厄利亞先知則藉輕

風（見列上 19: 12) 
新約內，希臘文為說明這自然現

象，普通統稱為 N巳phele 如路 12:54

猶12等。猶如舊約裡天主顯現時多次藉

雲’同樣在新約內也是如此。如耶穌在

山上顯聖容時，當耶穌、梅瑟及厄利亞

為雲遮蔽後，有聲音由雲中說：「這是

我的愛子」（瑪 17:5﹔路 9:34,35 ），這

無疑是天主父的聲音。又當耶穌升天

時，也提及「有塊雲彩接了他去」（宗 l : 
9 ）。不過這裡所說的不是指天主的顯

現，而是一象徵，即象徵耶穌升了天。

至於世界末日，耶穌將降來審判世人

時，如耶穌自己所說：「將乘著天上的

雲彩降來」（見瑪26:64﹔默 14: 14 ），而

且這段聖經無疑和達7: 13有關默西亞所

說的話，先後呼應。最後，按保祿在得

前所說：「在末日信友們將要被提到雲

彩上，到空中迎接主」（得前4:17﹔參閱

默 l 1: 12 ）。是以雲彩不但是天主降來人

世的象徵，而且可說也是人類升天的象

徵。

兒 197 天主顯現、 419 末口審判。

2000 雲杉樹、松樹
Cypress, Buxus; Pine, Pinus 

Buxus 係拉丁通行本用來翻譯雲杉

樹或松樹的（依 41: 19 ﹔ 60:13 ），但用

詞不當，因 Buxus 並非樹木而是一種

草本植物。思高譯本譯作雲杉樹或松

樹，蓋按學者們的意見，它們都是屬於

柏樹類的灌木，雖然原文上用不同的名

詞來表示它們。
見 1226 柏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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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項鏈

Chain Catena 

無分男女所慣用的裝飾品，有時是

為表示某人之官階或職務（創41 :42﹔達

5:7 ），項鏈上裝以寶石或珍珠（歌 1: 10; 
鐵 l : 9 ），有時項鏈是金屬的（出 3 5: 

22 ），項鏈之佩戴在古埃及最為普通。

2002 飲料

D「ink Potus 

泛指一切能飲的流汁。幾時人渴

時，能獲得足夠的飲料，自然感到舒

暢，因而在鐵3:8節，希伯來文原有「飲

料」一字，而﹛昔意卻是舒暢或舒適，因

而譯作「你的骨路也會舒適」。新約若

4:7 ，按原文照字面來譯，耶穌向那撒

瑪黎雅婦人說：「請給我點飲料或喝

的」’按上下文，當然是指水，是以一

般都譯作「請給我點水喝」 o 聖經上所

提及的飲料，不外是水、酒、奶數種，

請參閱各條。

2003 黃蜂

Hornet Crabro 

聖地的一種很厲害，體積相當大的

黃蜂，刺人甚疼。聖經上三次謂天主打

發黃蜂，猶如先鋒隊，來幫助以民驅散

異民佔領聖地（出口：28﹔申 7:20﹔蘇

24:12 ）。古代的譯文大都譯作「黃

蜂」’聖熱羅尼莫亦然，但他亦謂「黃

蜂」可能解釋為「懼伯之刺激」’於是
後來的譯經家使各有出入﹔有不少學者

以為「黃蜂」據有象徵的意義，但我們

不能贊成此說，蓋一來一切古代的譯文

都按字意譯作「黃蜂」’二來象徵之意

2001 - 2006 

與上下文不合，就如天主為救以民出埃

及利用了十大笑難中的動物（出 7- 11 
章），如今天主用危害人的黃蜂幫助他

們佔領許地（申 7：凹，20)

2004 黃瑪琦

Turquoise, Ligurius 

玉石的一種，有透明的乳白光澤，

是以倍受人的愛好，格外是橘黃色的瑪

咯’是安置在大司祭胸牌上第三行的第

一塊寶石（出 28:19 ﹔ 39:12)

見 430 玉石。

2005 泰米

Millet Milium 

屬穀類的一種糧食，其粒圓小，大

約是由非洲傳入聖地的一種價錢較低的

雜糧，可與小麥混合磨成麵粉而製成食

餅（則 4:9 ），有時亦用以飼養牲畜。

2006 黑暗

Darkness, Tenebrae 

夜色矇矇，黑暗籠罩大地，伸手不

見五指的這種情形，對一切的人來說，

都多少有點可怕的感覺，這是人類心理

的自然反應。人總覺得夜間到處有危

險，生命財產易於喪失，因夜間常是鬼

魅魎魎，匪盜惡徒出沒活動的理想時

際，這對古代思想單純，知識低落，充

滿迷信色彩的民族來說，尤其如此，因

此，無形中將黑暗視作可怕、可咒、可

惡的東西。

在舊約中：黑暗本身並非是可怕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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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畫三十

咒的，它是為天主所造，完全屬於天主

的全能之下。它猶如光明與白畫一樣，

有自己盡應的職責，是時間循環週律中

不可缺少的份子一一黑夜（創 1 :2,5 ：，出

10:21-23﹔亞 5:8 ：，依 45:7 ）。它非但不

是反抗天主的惡勢力，而且多次被天主

利用來作為自己顯現與人的媒介（見創

的： l 7﹔申 4: 1 l ﹔撒下22: 10﹔列上 8: 12 ; 

依 29: I k 約 12:22 ﹔ 34:22﹔詠 18: 10-

12 ﹔ 97:2 ﹔ 105:28 ），它更能積極地歌

頌讚美上主（達 3:72)

但是由於人類本性的墮落，倫理道

德的掃地，於是黑暗←一黑夜一一才成

了許多不正不義，埋伏，陷害，殺人放

火，劫財劫色的理想環境﹔於是黑暗也

就有了它反面的作用（見詠20:8,9 ﹔ l I: 

2,74; 20﹔約 16: 16 ﹔ 24:15-17 ：，簽 9:7 ﹔
青112: 14 ），因為在黑暗中生活的人，是

既無保障，又無自衛能力的人，所以黑

暗便成了盲者（申28:29﹔依42:6,7 ﹔ 59:

10﹔哀 5: I 7﹔多 5: 10 ），遭遇痛苦，磨

難及不幸的人們生活環境的象徵（依 9:

1 ﹔詠107:10 ），死亡及陰間的象徵，與

光明及幸福成了強烈的對比（依 8:22 ﹔

50: 10﹔約 3:5 ﹔ 19:8﹔詠 44:20﹔智 17:

20 ），在「上主的日子」來到時，它更

成了天主執行正義，懲罰惡人的工具
（亞 5:20 ﹔ 8:9﹔岳 2:2 ﹔ 3:4)

在新約中：雖然黑暗仍然可伯，可

是上主也多次藉它來彰顯自己的威能

（谷 13:24 ﹔ 15:33﹔參見默 8: 10-12; 9: 

2 ﹔ 16:10 ），再者，不是一切死過的人

皆被黑暗所籠罩，而只是那些惡人才被

天主拋棄在天國之外的黑暗中受苦（見

瑪8:12 ﹔ 22: 13 ﹔ 25:30等伯後2: 17 ：，猶
13 富有）

一切相反天主的惡人都是屬於「黑
暗權勢」的（路口：日，見哥 1: 13 ），「黑

暗的勢力」是惡神的作為（弗 6: 12) 
一切的罪惡皆是黑暗的產晶（羅 1 3 : 

12 ），而黑暗的統治者就是魔鬼（路口：

53﹔宗 26: I k 哥 l : 13 ）。相反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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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面前只有光明，善人在光明中享受

永遠的福樂，因此，認識天主，恭敬天

主，作為基督徒，按聖保祿的說法，就

是由黑暗進入光明（格後 4:6﹔弗 5:8 ﹔

參見若 12:46：，伯前 2:9)

見 853 夜。

2007 黑落德

Herod Herodes 

人名，意思是「英雄的後代」，他

是依爾卡諾二世的有力朝臣，安提帕特
的兒子，依杜默雅人，大概生於公元前
74 年，自 40 年至公元前四年為巴力斯

坦王，歷史稱之為「大黑落德」。二十

四歲時受父命治理加里肋亞省，為平息

當地亂黨殺了不少的人，為猶太公會議

所不容，幸得敘利亞總督之助而免於

難，且被任命為切肋敘利亞（ Coelesyria) 

總督。公元前43年其父被人毒死，黑落

德為父報仇，殺死兇手後，代其父助理
依爾卡諾，盡力勾結羅馬得勢大將安多

尼，而同其弟獲得猶太民長榮銜。

正當此時，羅馬帝國在中東的行政

發生了短期的危機，致使猶太王家的後

裔安提哥諾聯絡帕提雅人，入侵聖地與

羅馬人對抗，安提哥諾被立為猶太王，

以打擊黑落德統治聖地的野心，並以酷

刑使依爾卡諾成為一個可憐的殘廢人，

不能再為王問政及執行大司祭之職。

這次黑落德又幸免於難，逃往羅
馬，盡其所能諂媚當時在羅馬執政的三

大巨頭，安東尼、雷比達、屋大維一
史稱「三頭政治」’果然不負所望，獲

得「猶太王」榮銜，於是起程奔回東

方，組織軍隊，進政安提哥諾，賴羅馬

軍隊援助，是以所向無敵，將耶京佔

領，將反對羅馬的猶太人盡行消滅，又

以政治手腕與老國王依爾卡諾的美麗孫

女瑪黎安乃第一結為夫妻，藉以杜絕猶



畫十 2008 

太人責斥他為外邦人的口實，如此正式
成了猶太王，可謂躊躇滿志矣。

黑落德不但野心勃勃，而且陰險奸

詐，殘酷自私，其權勢慾之強烈為歷史

上所罕見，明知自己之權位是霸佔而

來，實有朝不保夕之感，因此，極盡殘

酷之能事，滅絕一切異已，消除一切可

能與自己為敵的人，首先將耶京大批貴

族，負名望的公議會員及司祭人士等，

陷以與安提哥諾同謀之罪名，加以處

決，財產全部沒收，時在公元前37年。

兩年後派人將他的愛妻瑪黎安乃第一的

幼弟阿黎斯托步羅 猶太王朝唯一僅

存的合法繼位人 在耶里哥的別墅以

游泳為名，淹死池中。黑落德對這「不

測的兇信」且假裝表示痛苦惋惜，其陰

險毒辣可見一斑。 34年又將他的叔父若

瑟以與其妻瑪黎安乃第一通姦的莫須有

的罪名處決。此時在黑落德的政治生涯

上出現了一個十分危險的陷阱，埃及美

麗的女王克霎帕特辣，羅馬大將安東尼

的情人，以自己的美色來誘惑黑落德，

企圖在安東尼前控告他，而吞併他的國

土，惟黑落德已狡猜成性，窺破其惡

意，故能自持，未上圈套。但不久之

後，安多尼同屋大維交惡，顯然後者佔

了上風，向來奴顏牌膝奉承安多尼的黑

落德，白知前途危險莫測，於是不惜向

安多尼反目以視，將行政之責交與索厄

摩（ Soemos ），而親赴洛多島（ Rho

dus ）進藹屋大維，用盡全身解數爭取屋

大維的友誼。費盡不少周折之後，竟能

獲得羅馬新皇帝屋大維的信任，喜極而

返，乘興將他的輔佐索厄摩殺死， 29年

又殺死愛妻瑪黎安乃第一，一年後再殺

死岳母亞歷山大辣， 27年殺死姐夫科斯

托巴爾（ Kostobar) 
至此黑落德已再無政敵的顧慮，開

始了一段平靜的生活。為向羅馬皇帝屋

大維獻殷勤，在巴力斯坦大興土木，建
築城市廟宇、體育場、遊樂場、劇院、

游泳池等獻給皇帝。並修建防禦工事，

以保衛他已擴充到不少的疆域，但其中

最重要者卻還是為安撫猶太民心所重建

的宏大的耶京聖殿，它的雄壯宏偉竟遠

超過撤羅滿聖殿，雖然他對宗教的熱誠

幾等於零，畢竟這座聖殿於公元前10年

落成。
正當黑落德政治生涯的黃金時代，

卻發生了家庭之變，首先他由瑪黎安乃

第一所生的兩個兒子亞歷山大及阿黎斯

托步羅，暗中對其父不滿，念念不忘殺

母之仇，黑落德已有所恐懼，再加上二

人都曾在羅馬受教，在羅馬不乏有權勢

的人為其後盾，這更使老黑落德﹔長志不

安，食不下嘸’夜不成眠，直至公元前

七年將他們二人殺死為止，另立其子安
提帕特為繼承人。但自此已是多事之

秋，不久為防止軍人造反，殺死軍官三

百，及大臣巳哥阿（ Bagoa ），並六千法
利塞人。殘殺自冷嬰孩的事（瑪 2

峙， 18 ），大概也發生於這個時期，此事

連奧吉斯都皇帝都知道了。其後且將繼

承人安提帕特囚在監內，病重痛苦難忍

之時，命人殺死繼承人，同時將四十個

造反的人處決。此時已白知命在旦夕，

為使猶太人不要因他的死亡而額手稱

慶，更命人將一切顯要的猶太人集合於

耶京體育場中，囑人當他死亡的消息傳

出後，立即將這一批人以亂刀砍死，其

兇殘惡毒之極，實歷史上所少見！但他

終究也逃不過死神的掌握，在自殺不成

之後，大約於公元前4年 3 月 13 日與世

長辭，享年七十歲。他的最後遺囑幸賴

其妹撒羅默從中周旋未能實現，猶太人

的顯要得以保全性命。

2008 黑落德黨

Herodians Herodiani 

關於黑落德黨人的真實性質，過去

及現在的學者已有過不少的爭論，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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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意見，其中較為穩健者，是以他們

為傾向及擁護黑落德王朝的猶太人，不

是一種宗教上的派別，而是一批甘心受

羅馬人奴役的人，是以多為正統的猶太

人所不齒。但奇怪的是他們對其他猶太

人，尤其是對那些強而有力的法利塞黨

人，卻完全按照黑落德的路線，盡力安

撫和妥協，是以在決意定耶穌死罪的案

件上，二黨完全一致（谷3:6 ）。二黨的

人員，也合夥同謀地來陷害耶穌，以純

屬政治的危險問題，來質問耶穌是否應

向凱撒納稅。在答覆這一難題上耶穌發

表了那句萬世不刊的名言：「凱撒的應

歸還凱撒，天主的應歸還天主」（瑪 22:

16-22﹔谷 12:13-17 ）。史家若瑟夫稱他

們為「與黑落德狼狠為奸的人」

2009 黑落狄雅
Herodias 

阿黎斯托步羅同貝勒尼切所生的女

兒，大黑落德的孫女。生於公元前15-8

年間，嫁給他的叔父斐理伯為妻﹔但她

是一個不甘寂寞野心勃勃的女人，在一

個機會上認識接近了她的另一位叔父，

即斐理伯的兄弟，加里肋亞和培勒雅的

分封侯黑落德安提帕（簡稱黑落德）

二人開始熱戀，後者竟不惜將自己的正

妻，納巴泰人王阿勒遠的女兒休棄，而

同黑落狄雅結為夫婦，這亂倫的交合是

為猶太法律所不容許的（見肋 18: 16; 

20:21 ）。當時的人對這種公開的惡表，

只是敢怒而不敢言。耶穌的前驅若翰卻

本著他大無畏的精神當面責斥他說：

「不許你佔有這女人」。黑落德雖將若

翰囚禁起來，卻怕人民造反而不敢將他

殺掉，因明知他是正義的人（谷6:20 ）。

黑落狄雅卻決心要將聖人創除（見谷6

19 ），機會果然到來，在黑落德生日那

天，於席鐘之間，黑落狄雅打發自己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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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夫斐理伯所生的女兒撤羅默當場獻

技，她當時是一位十五、六歲的美麗少

女，是以大得黑落德的歡心，許以重

賞，且有求必應，少女聽母言，當場索

取若翰的頭顱（見瑪 14:1-12﹔谷 6:21-

28) 
納巴泰王阿勒達見黑落德無故將自

己的女兒休棄，大為憤怒，決意報仇，

於公元36年調兵北上，聲討黑落德。黑

落德求救於敘利亞總督，總督早已不滿

其為人，置之不顧，於是黑落德大敗。

其後黑落狄雅的兄弟黑落德阿格黎

帕（簡稱阿格黎帕一世）由羅馬皇帝加

里古拉獲得了君王的榮銜，黑落狄雅妒

心大作，不甘自己的「丈夫」屈居為分
封侯，鼓勵並親陪黑落德赴羅馬向皇帝

要求王位。不料，仍在羅馬的阿格黎帕

一世在皇帝前控告他曾援助過羅馬的勁

敵帕提雅人。再加上皇帝早已不滿他因

同阿勒達王打仗？為羅馬人所招來的麻

煩。是以求榮不成，反而招來了充軍法

國里昂之禍。雖然黑落狄雅得皇帝的特

赦，不必隨行、充軍，但她仍同她的第

二任非法丈夫自願充軍去了，其後歷史
關於她再無任何記載。

見 2007 黑落德。

2010 黑落狄雍

Herod ion 

教會初期的一位羅馬教友。保祿在

他的書信上曾特意致候，並稱他為「我

的同族人」（羅 16: 11 ），即猶太人，有
人以為他是由黑落德阿格黎帕釋放的一

個猶太奴隸。同節內提到阿黎斯托步

羅，可能是阿格黎帕一世之子，因其家

中有些人已歸依了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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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亂倫

Incest, lncestus 

亂倫是親屬通姦之行為。在聖經上

的亂倫行為，不只關於血親之間的亂

倫，而姻親之間的亦包括在內。在聖祖

時代，這種限制似乎較為寬鬆’比如亞

巴郎就同自己同父異母的姊妹撒辣結為

夫婦（創 12: 13 ; 20: 12 ）﹔但是梅瑟法
律上卻嚴厲禁止這種亂倫的行為和婚姻

（肋 18:9,11 ﹔申 27:22 ）。聖經上所記載
的亂倫實例，有酒後昏迷的羅特與女兒

的亂倫（創刊：30-38 ），勒烏本與父親

的妾彼耳哈的亂倫（創35:22 ﹔ 49:4) , 
猶大同偽裝妓女的兒媳塔瑪爾的亂倫

（創 38 ），以及阿默農強姦異母姊妹塔

瑪爾的記載（撒下 13 ）。新約上則有格

林多某信友與繼母同居的亂倫案件，保

祿十分厲害地加以責斥（格前 5: 1-5 ）。

加里肋亞及培勒雅的分封侯黑落德

安提帕與其同父異母兄弟斐理伯的妻子
黑落狄雅的亂倫同居，曾受到若翰嚴厲

的責斥（瑪 14:3﹔谷 6: 17 等）

見 1683 婚姻。

2012 備工

Hireling, Mercenarius 

傭工與奴隸之不同點是：前者可以

自由的揀選工作，以及獲得使自己滿意

的薪金，而後者則無這種選擇的自由。

在聖經有兩種傭工：一種是前來找工作

的外方人，一種是本地的窮人，這些人

在無衣無食以及業已變賣了一切的情形

之下，只有依靠勞力來維持生活（創29:

15：肋 22: 10﹔申 24: 14 ）。出賣勞力的

2011 - 2013 

限期及應得的報酬，有時是以年計（見

肋25:10﹔依 16: 14; 21: 16 ），有時則以

天計（肋 19: 13﹔申 24: 15﹔約 7:2; 14: 

6﹔瑪20:8 ）。傭工主要的工作好似是以

農事為主（盧 2:3﹔列下 4: 18﹔亞 3:

12) 

至於傭工薪金的限額，在聖經上沒

有明文的規定。哈慕辣彼法典上卻明明

規定了：在工作繁忙時，工人每月應得

的報酬是一個銀「協刻耳」，或以相等

價值的物品來交換其勞力。聖經唯一提

及的工資數項，只謂奴隸在第七年的安

息年上，應得傭工雙倍的工資（申 15:

18 ）。在新約時代則已有傭工每白的工

資是一個「德納」（瑪 20:2 等）。

他們的處境大概是十分不理想的，

蓋先知書以及智慧書上曾大聲疾呼，斥

責當時社會的不義，而使這批可憐的傭

工成了犧牲品（肋 19: 13 ﹔ 25:40 等﹔耶

22: 13 ﹔ 46:21 ﹔拉 3:5﹔德 7:22 ）。聖經
更強調：「剝奪傭工的勞資的，就是流

人血的兇手」（德 34:27﹔見雅 5:4)
傭工固然沒有參加家庭慶祝逾越節

盛典的權利，卻有份獲得安息年田間的

出產（肋 22: 10 ﹔ 25:6 ）。
耶穌在善牧的比喻上，謂羊群的主

人為自己的羊甘心捨棄生命，僱傭的牧

童卻見危而逃，棄主人的羊群於不顧

（若 16:12,13)

見 1782 貨幣、 71 工人。

2013 傳授﹝聖傳﹞
Tradition, Traditio 

1. 名稱及意義
「傳授」按字義解釋乃是「傳道授

業」的意思。它包含著兩種行為：即

「以物授人」或「以法授人」與「取之於

人」’「受之於人」
一個民族的傳統，經過開創、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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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發揚而世世代代流傳下去，沿襲迄

今，便是民族的傳授。一個古代的宗

教，其教義、教規、敬禮，首先經過口

頭傳授乃至於書面傳授，而漸漸為人接

受成為信仰、遵行、實踐的對象，代代

相傳、世守不失，這是宗教的傳授。

希臘文的 Paradosis 意指傳授的行

為，由動詞 Paradidonai 「傳遞」及

Paralambanein 仁接受」組合而成。其

含義偏重於「傳遞」與「接受」的行為，

這種行為需要一個機構或主體去執行，

因而神學界稱這種傳授為「主動的傳授」

( Subjective or active tradition ）。
在新約中，宗徒們援用了希臘文的

這一名稱，但卻具有被動的意義，其含

義偏重於傳授的對象，也就是強調被傳

授下來的一切內容。神學界把這種傳授

稱為「被動的傳授」（ Objective or pass
ive tradition ）。這種傳授的總合，便稱

為「信德的寄托」（ Paratheche ’弟前 6:

20：，弟後 1:12,14 ），為基督的「作證」

(Martyrion 宗 l :8﹔格前 l :6﹔弟後 l :8 ; 
若一 l :3 ），以及基督徒的信仰（猶3 ）和

「神聖的誡命」（伯後 2:21)

2. 舊約中的傳授

2.1 舊約傳授的治源

猶太教純係一個傳統宗教，猶太人

每以「我們祖先云云」作開場白。彼耳
達得認為智慧的沿源，非來自個人的經

驗，而是來自前人的教訓，「祖先的經

驗」（約 8:8)

舊約的宗教真理是透過一系列中間

人的口頭傳授而得以廣佈流傳。這種口

傳方式是眾所周知的事。司祭們對梅瑟

法律（ Torah ）逐字逐句的解釋與教誨，

採用的是理論與實際雙管齊下的教育方

式。這方式不僅使信徒對法律要學而知

之，而且要他們依照法律去躬行實踐，

使他們深信法律中的教義與對雅威的敬

禮，是神聖而不可侵犯的對象（撒上 l : 

3﹔民 17:7,13﹔申 17:9 口， 18 ﹔ 31:9﹔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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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拉2:7 ）。資深的厄斯德拉可祭，

頗精通於梅瑟法律（厄上 7:6 ﹔ 10:9 
17 ），他曾把此宗教遺產托付了給對法

律研究有素的一些俗人經師們（參見厄

下8:9 ），經過他們的精深研究之後，始

把法律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口傳法

律」（ Oral Law ），一種是「筆傳法律」

(Written Law ）。新約的成書，也無非

和舊約一樣，是採取當時宗徒及其弟子

們所有的口頭與書面的宣講資料，編輯

而成的。

在新約中，尤其在保祿書信中，司

空見慣的有關「傳授」的一個謎語：「我

所傳授的，就是我所接受的」（見格前

11:23 ），定然導源於猶太經師的語風與

習慣，而這種語風慣語頗有蹟象證明是

始自希臘文化時代，也或許是瑪加伯時

代開始流行的。這種關於傳授的術語被

保祿宗徒所以廣泛的運用，想必以舊約

為淵源。

2.2 舊約傳授的方式

猶太人有關「傳授」的觀念往往用

Masar （傳遞）、與 Nibbe! （接受）

Amar （說）、 Sama （聽）、 Oatan （傳

與）、 Laqab （領受），這些字句來表

達。「老師」（ Rabbi ）被尊為傳道授業、

解惑的「師父」’們生則是聆聽、學

習、領教的「弟子」。「師父」的所教

所言必須鑒諸經傳，有所依據。發表言

論者必須申明他以誰的名義，或根據誰

所說的話而發言。「誰親耳聽到的」’

才有資格向別人報道（參見耶49:14：，依

46:6 ; 53: I ）。如亞北底亞先知的「我從

上主聽到了一個消息」 u七 1 ），以及先
知們的口頭禪：「我從上主聽到的」（耶

49: 14 ）、「上主這樣說」（耶 48:1,40 ﹔

49:1,7,12,28 ）等等語句，都是舊約裡有

關傳授的按語。再者，門徒應當吸收師

父的教訓︱（包括言教身教在內），猶如

「海綿之吸水一樣」（見 Aboth,5, 15 ）甚
至將師父的教訓用他同樣的話，同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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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調忠實地傳授給別人。無怪乎聖保祿

說：「你們該效法我，如我效法了基督

一樣」（見格前 l 1: 1 ﹔斐 3: 17 ）。可見為

猶太人誰若想傳授其師傅之道，非親耳

聆聽其道，親眼觀其行，親炙其風範，

莫能為功。宗徒們傳報耶穌福音的精神

與方式，也是在這種教育的黨陶下，以

及師生直接接觸的關係中培養而成的。

這種師徒傳授的方式，不管是「道理

的」（ Haggadic ）也好，「倫理的」

( Halakic ）也好，幾乎以機械式的精確

性傳授後世。為此緣故，猶太人的「學

而時習之」的「溫習」（ Mishna ）方式，

便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把先而且的道理背

下來，熟記於心，並小心翼翼，依樣畫

葫蘆的傳授給下一代。

猶太語文「傳授」的意義，是否受

希臘語文的影響，則是近代學者爭論的

問題（如 O Cullmann ）。無論如何，

「傳授」的意義，在希臘語文與猶太人

的觀念上，都是不謀而合，互相雷同，

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至於希臘文

Paradosis 這一名詞，柏拉圖固然認為

具有神秘宗教的「神秘」（ Mystic ）傳授

(Plato : A then. 2,40 ）之意義，但無論如

何卻意指凡接受這種「傳授」的人，必

須對「傳授」的內容是「先知先覺」的

人。他以先鋒的資格，用先進的經驗，

把他所知曉和體驗到的「聖言」、「神

的歐示」以及「對神的話語」’全部傳

報口授給其他的人。因此，聖保祿宗徒

採用同樣的名稱 Paradosis 來意指他以

宗徒的身份，把「天主的道理」’即「世

世代代所隱藏的奧秘」’充分地宣揚出

去（見哥 2:25-26﹔參見同章 3 節）

3. 新約中的傳授

3.1 對觀福音

在對觀福音中多次引述的是猶太人

的傳授。當法利塞人和經師們認為吃飯

時的洗手禮是「先人的傳授」（瑪的：2 ﹔

谷 7汀，5 ），這「先人的傳授」’猶太史

家若瑟夫曾提到過 （ Ant. Jud. 10,51) ' 

准羅（ Philo ）也引證過，但卻被耶穌所

唾棄，因為他們把這些「傳授」凌駕於

天主誠命之上，所以耶穌稱之為「人的

傳授」（谷 7 ﹔ 8 ）。這「人的傳授」’聖

保祿竟視為信德的障礙，接受基督的絆

腳石（哥 2:8)

3.2 聖保祿宗徒

聖保祿宗徒是猶太教中急進的一

位，極熱衷於他們「祖先的傳授」（迦 1:

14 ）。在他的書信中，顯然採用了猶太

經師所慣用的傳授術語、句型以及傳授

的方法，來表達基督徒的傳授（參閱

宗 22: 1 ﹔及以後各節， 26:3 及以後各

節）。我們在此僅列舉保祿對「傳授」道

理的瑩瑩大者：

3.2.1 傳授的過程

是通過一個或一系列的中間人，把

受之於人的，傳之於人：「這是我從主
所領受的，我也傳授給你們了」（格前

11: 23 ），這句話說明保旅把取之於主

的，又授之於人。同樣格前的：3的「我

當日把我所領受的，而又傳授給你們

的」那句話，顯然表示他是基督的見證

人，又是基督與信友的媒介與中間人，
他把由基督身上所見間的，都要傳報給

他們。這兩節經文明白顯示保祿是基督

「傳授之鍊」的重要一環。

3.2.2 傳授的內容

格前 15: 1 說：「弟兄們，我願意你

們認清，我們先前給你們所傳報的福

音，這福音你們已接受了」。由此節原

文可以知道，傳授的內容就是宗徒們所

傳報的福音﹔換句話說，宗徒們所傳報

的福音與傳授是一個東西，是分不開

的。這可由有目共睹，有耳共聞的見證

人來「作證」（格前 15:15 ），同時也是

宗徒們親口所宣講的事蹟：「我們既然

傳報了基督已由死者中復活了．．．．．．」

( 15: 12 ）。可見宗徒們所傳報的，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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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看到的，以及信友們所接受的、信仰

的，都是構成傳授的內容。

3.2.3 傳授的方式
傳授的內容雖是一個，但傳授的方

式卻是多邊性的。「弟兄們，你們要站

立穩定，要堅持你們由我們的言論，或

由我們的書信所學得的傳授」

( Parathotheis 得後2: 15 ）。這裡希臘文

是多數性的「傳授」’顯然指的是宗徒
們的「言論」和「書信」結合而成的雙

層傳授。這兩種傳授的方式用現代神學

術語來說，就是宗徒們的「口頭傳授」

(Oral tradition ）和「書面傳授」（ Written

tradition ）。「口頭傳授」就是宗徒們的

「言論」、宣講、口授的方式﹔至於「書

面傳授」則是宗徒、聖史們用文字所寫

成的宣講，編輯成書，那就是福音和宗

徒經書，這兩種傳授福音的方式，基本

上還以宗徒的宣講口述為主，即便是宗

徒們的口頭宣講筆錄成文之後，「口

授」的方式仍佔重要的地位，至少口述

及文字的傳授同生共存了很久，是以保
祿宗徒勸勉信友要「堅持」這兩種傳

授，那是理所當然的事（參閱得前2: 13 ; 

得後3:3﹔羅6: 17﹔迦 1:9,12﹔斐4:9﹔哥

2:6,8) 

3.2.4 傳授的幅度

傳授是天主歐示的全面性反映，是

宗徒們執行基督交給他們往訓萬民和宣

傳福音的命令。福音包括「降生聖言」

一切表現與活動，不僅包括基督的言

教，也包括他的身教和一切典章制度，

建立設施，以及宗徒由其老師的言談警

款中所學習到的，和他升天後由聖神所

學習來的「一切真理」（若 15:26 ）。是

以宗徒們所宣講的福音，必須反映基督

一切所言所行，一切所教所命﹔換句話

說，他們不祇是用口頭宣講基督的敢

示，同時也用實際行動表示他的歐示。

惟其如此，凡基督救主為促進萬民的拯

救所有任何建設和措施，都必須具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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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出來。初興教會的歷史 宗徒大事

錄 生動地描繪了最早基督徒的生

活：「他們專心聽取宗徒們的訓誨，時

常團意、學餅、祈禱」（宗 2:42)

是以宗徒們不僅要信友們「學習」

與「領受」他們所傳授下來的道理和倫

理，同時他們也要信友們把他們直接由

宗徒們所「聽見的」教訓，所「看到的」

言行，付諸實行：「凡你們在我身上所

學得的，所領受的，所聽見的，所看到

的：這一切你們都該實行」（斐 4:9 ）。

這句話表明了整個「傳授」的幅度及其

特徵，因為基督敢示的信息和實際情

況，既不能全部用言語表達出來，也不

能用文字反映一切，祇可以憑藉感官生

活來體驗，用具體行動來實行，所以神

學界稱這種傳授為「實際的傳授」（ Real

tradition) 

3.3 其他新約經典
也有同樣的文筆來描繪「傳授」的

面貌，請參閱路l :2﹔宗7：兒， 16:4：，伯

後 2:21 ﹔猶 5﹔雅 2: 10 ; 5: 10 ; l : 19 ° 

4. 基督教會傳授的關鐘

基督教會的傳授，固然有許多地方

與猶太、希臘傳授的觀念、行徑、方式

大致相同，但在基本上，卻有關鍵性的

區別。

4.1 來自天主
基督教會的傳授不是「人的傳

授」’「不是由人得來的，也不是由人
學來的，而是由耶穌基督散示得來的」

（迦 I: 11 ），它的基礎是建立在敢示者天

主，基督的身上。傳授的引線必須從天

主身上開始（見羅 1:1,15:16﹔格後 17:

7 ; 得前 2:2,8 及以下各節，伯前4

17 ），而至於基督（羅 15: 19﹔格前9:12 ﹔

格後 2: 13 ; 9:13 ; 10: 14﹔迦 l :7﹔斐 l : 
27﹔希 3: 1 ），由基督而「宗徒」（迦 l : 

18 ; 2: 2 ），連保祿宗徒在內（羅 16:

25 ），再由保祿而至於1為他所揀選而支

持的監督或執事（弟前 I :3, 18 ;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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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為監督所支持的「長老」或「忠信可

靠的」管理員（弟前3:5,22﹔弟後2:2) ' 

而至於信友（弟前2:2 ）。由這些特選的

人所組成的「傳授線」所傳遞的，無非
是「天主的話語」（得前 2: 12 ），或「主

的聖道」（宗 13 :44) 

4.2 宗佳傳授

天主毆示的傳遞人與接棒人是天主
所揀選的，蒙天主的恩寵所召叫的（迦

1: 1, 15 ）。保祿之被選為宗徒，以及他
所以有資格接受、傳揚基督的福音，因

為基督曾在異光中顯現給他，並保證他

享有真正「宗徒」的權力，而得能傳授

基督的福音。

宗徒們的任務是，在天主特別神恩

灌注之下，把從基督所接受的一切敵

示，以及把由主的神在他們內完成的一

切事蹟（參閱格後3: 18 ），傳報、宣講、

重演、轉交給他們所建立的教會。這種

傳授的總合便是「天主一宗徒的傳

授」（ The Divine apostolic tradition) ' 
也就是所謂「構成歐示的傳授」

(Constitutive tradition) 
宗徒以後的教會，通過他們的繼承

人所構成的訓導機構，合全體信友，在

天主聖神的敢迪默佑之下，忠信地繼承

和發揚基督、宗徒所開創而成功的傳

授。這一階段的傳授便是「宗徒以後的傳

授」（ The post-apostolic tradition ），也就
是所謂「持續毆示的傳授」（ Continuative 

tradition) 

是以在「宗徒傳授」與「教會傳授」

(Ecclesiastical tradition ）之間，有一種
牢不可破，密不可分的連鎖關係。由於

這種關係，我們敢理直氣壯地說，基督

教會是天主敢示的宗教，也是宗徒傳授

下來的宗教。

2014 園

Garden, Hortus 

天主造的世界，何嘗不可說是天主

設造的一個「大觀圖」’萬物齊備，色

色俱全（創 1-3 ）。這「大觀園」，在人

類沒有犯罪以前實是一樂圖，在人類犯

罪以後，卻成了一個傷心慘目的荊棘圖

（創 3:16-19)

人類早就自知耕種田國（創 4:

2,8,12 ﹔ 9:20 ），以民遷往埃及後，雖從

事畜牧（創47:1 12 ），但在埃及地也曾

見過人從事耕作，灌溉回國（申 1 1: 10-

12 ）。出離埃及，進入客納罕地後，以

民也自行耕作，種植圈圈，設法灌溉

（依 58: 1 l ﹔耶 31: 12﹔白112:4-6 ）。平常
圈圈多設在山谷溪水旁，否則必自設水

池，以便從事灌溉（戶24:6﹔歌4:12,15 ﹔

6: 1 l ﹔訓 2:6﹔參見依 I :30 ）﹔周圍又圍

以石壘的圍牆，或荊棘的藩籬為屏障，

以防外人擅自出入（歌4:12﹔依 5:5 ）。

圍內或種值蔬菜（列上 21 :2 ），或培植

花草（歌 4: 13, 14 ﹔ 6:2 ），或栽種果樹

（歌 4: 16﹔亞 9: 14 ）﹔果樹大半是無花

果、葡萄和阿里瓦樹﹔其中間或也雜種

以石榴或蘋果（亞 4:9 ：，司112:5﹔歌 5:

11 ）。圍內多半又設有榨酒池或榨油池

（依 5: 1,2﹔瑪21:33 ），築有暸望台或草

廬，以防盜賊偷竊，或野獸踩闢（依 l : 

8 ）。以民多自種圈圈，但有時也出租

與人，到時派人徵收國產（參見瑪 21:

33-41 的園戶比喻）。帝王貴族，富豪

巨高，在自己的宮殿或住宅旁，設有富

麗堂皇的遊樂園，以供饗宴賓客，及為

自己靜養休息之所（列下 25:4﹔厄下 3:

15﹔艾 l :5 ﹔ 7:7,8；達 13:4,7 ），間或

也充作瑩地（列下 21:18,26 ﹔ 若 19:

41 ）。山崗圈地，幽靜清涼，宜於祈禱

（瑪26:36 46﹔若 l 8: 1 4 ）﹔但舊日的以
民卻妄用這良好的勝地，仿效異民在山

崗園地敬拜邪神，舉行狠褻的敬禮，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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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天主的顯罰（依 l ：凹，30 ﹔ 17: 10, 1 l ; 

65:3 ; 66: 17 ）。

見2383樂園、 2119葡萄園、 1410革責瑪尼。

2015 塔

Tower, Turris 
見 1826 堡壘。

2016 塔寧

Tannin 
見 57 大魚。

2017 塔貝耳

Tab eel 

人名，意即「天主是美善的」。按

聖經所載，有兩人有這名字：一個為波

斯帝國阿達薛西斯為王時，駐於耶路撒

冷的官員之一，此人曾簽字反對歸國的

猶太人建造聖殿（厄上 4:7 ）﹔另一人

為依 7:6所載，是大馬士革首領勒斤和

撒瑪黎雅首領勒瑪里雅之子培卡黑願佔

領猶大園，並以塔貝耳之子，來代替當

時猶大國王阿哈次。何以上述二王要以

一名不見經傳的塔貝耳之子代替猶大主

阿哈次之位，~解經學者是一不易解的

難題，但按在尼木魯（ Nimrud ）所發掘

出的兩封致亞述王提革特丕肋色爾的信

件，似乎找得解開這一難題的鑰匙。按

上述二信中之一封，是向亞述王報告革

得人攻陷摩阿布一城之事，據該信上

說，向君王送信的人，即名叫阿雅奴黎

的塔貝耳人。這樣塔貝耳可能是位於約

但河東岸北部一小地區名，依 7:6所說

塔貝耳之子，廣意地說，即塔貝耳人。

大馬士革王勒斤和撒瑪黎雅王培卡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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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以他來代替猶大王阿哈次之位，按考

古學家歐怕連（ W. F. Albright ）推想，
可能這個塔貝耳人與猶大王室有血統上

關係，他也許是猶大王約堂或烏齊雅由

塔貝耳一位公主所生的兒子，就如阿貝

沙隆是達味由革叔爾一位公主叫瑪阿加

所生的兒子（革叔爾也是約但河東岸北

部一地區）。猶太經師為貶抑這位塔貝

耳人，特把依7:6原為塔貝（厄）耳「天主

是美善的」’改讀為塔貝（阿）耳，「好事

不屬於他」（參閱BASOR 140, 1955,34s 

Bb 27,1956 p. 263-4 ）。

2018 塔彼違

Tabitha 

約培的一位熱心善良的女教友，病

死之後，被伯多祿復活起來（宗 9: 36-

42 ）。塔彼達一名出於阿拉美文，按宗

9:36的解釋相等於希臘文的多爾卡，意

即「羚羊」

2019 塔洽通

Talent, Talentum 

希伯來人最大的重量單位名稱，但

是這個重量單位卻不完全統一，比如辣

市沙木辣（即烏3日黎特）的「塔冷通」等

於五十個「米納」，而巴比倫的「塔冷

通」卻等於六十個「米納」。考古學家

發現了四種由五點八至六點六五公分之
間不同重量的「貝卡」（一「塔冷通」等

於六千「貝卡」）。這自然影響了以此類
推的「塔冷通」重量，學者們關於此一

重量單位的意見也各有不同，大都是在

三十四公斤零點二七二公分至三十九公

斤零點九公分之間。史家若瑟夫竟謂一

個「塔冷遇」等於四十三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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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約上，「塔冷通」作為貨幣

用，約合六千個「達瑪」

見 1195 度量衡。

2020 塔爾爾

Tamar, Thamar 

女人名及城名，意謂「棕擱樹」

1. 人名
1.1 猶大的長子厄爾的妻子。厄爾無

子早亡，嫁給其弟敷難，教難同

樣死去，按照「代兄立桐」的法

律（申 25 :5 ）以及其他一些東方

民族的習慣，理應嫁與放難的弟

弟舍拉，但是舍拉成人後，猶大

卻一反習俗，拒將塔瑪爾嫁給自

己的小子舍拉。塔瑪爾於是憤惱

不已，為了報復，裝作妓女，陷

害猶大。結果塔瑪爾因與家翁通

姦懷孕生了二子：一名培勒茲，

一名則辣黑（創 38:6 30﹔見編

上 2:4 ：，盧 4: 12 ）。因為達味是
培勒茲的後代，故此塔瑪爾的名

字亦見於「耶穌基督的族譜」（瑪

I: 3) 

1.2 達味與瑪阿加所生的女兒，與阿

貝沙隆是親生兄妹，被其同父異

母的兄弟阿默農所強姦，然後棄

之不顧，因而激起了阿貝沙陸為

自己妹妹報仇的行動（撒下 13: I-

32﹔編上 3:2,9 ）。

1.3 阿貝沙隆的獨生女，美麗過人

（撒下 14:27 ），可能是阿貝沙降

為了紀念自己的妹妹，才給她起

了這個名字。

2. 城名

客納罕的一座南方城市（列上 9

18 ），按厄則克耳先知的預言，將是巴

力斯坦南方的理想邊界（則 47: 19; 48: 

2020 - 2022 

28 ），應與創 14:7所載的哈匣宗塔瑪爾

同為一地，亦即民 I: 16 所說的「棕樹

城」，但不是申 34:3﹔及編下 28: 15 所

言及的「棕欄城」。至於它現今的位

置，學者們至今不能意見一致，有人謂

在死海之南約四十公里處，有謂十五公

里，亦有謂三十公里，惟一相同之點，

是它應在死海之南。

2021 塔瑪爾

Tamar, Palmyra 
見 876 帕耳米辣。

2022 塔慕次

Tammuz 

「生命的兒子」’原為古叔默爾

神，巴比倫和排尼基人亦奉為萬物生育

之神。排尼基人稱他為阿冬 Adon ’解
釋為「主」，而希臘人將排尼基話略作

更改，稱他為阿多尼。依 17: IO 有「你
雖種植阿多尼花木」的一旬，這「阿多

尼」按字面應譯作「可愛者」’「可愛

者」即指阿多尼。古巴比倫人更把塔慕

次當作依市塔爾的伴侶。綜合多項記

載，塔慕次的神話，儘管地域不呵，時

代各異，故事的內容卻是大同小異﹔這

些相同之點是：（ I ）他是一個年青俊美

的神﹔（ 2 ）是一位滿有生機和愛情的

神，很有依市塔爾女神的特徵﹔（ 3 ）他

春、夏兩季居於陽間，秋、冬雨季居於

陰間，古人對他的敬禮隨季節而變動。

在春天當自然界都復甦生長之際，就把

他當作一位生長萬物的神敬拜，以他從

陰間返回陽間而對他致賀慶祝。到了盛

夏炎熱的時候，塔慕次復入陰間，萬物

遂告逐漸凋零，敬禮他的人便哀悼他的

死亡，憂悶悲傷，哀悼的人多半為為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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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巴比倫人多因塔慕次神對自然界生

長和凋零的影響而表鷺服﹔排尼基和希

臘人卻因他死亡而又復活特加慶祝。又

按另一種普通神話傳說：塔慕次 阿多

尼在打獵時突遭野豬襲擊，因傷勢過重

而告不治。他死後遂下陰府，致使與他

相戀的依市塔爾女神悲動欲絕，到處尋

訪他的蹤跡，幾經困難，終於在陰間裡

發現了他，與他相遇，便將他領回到陽

間。婦女哭悼塔慕次，據說就是仿效依

市塔爾女神的作為。後來人們放誕不

經，為了慶祝他脫離陰間返回陽間，男

女竟用縱慾淫亂的胡作妄為，來對他表

示致敬。埃及的教息黎斯神話和禮儀，

按筆者意見，也受了這塔慕次一阿多尼

放誕敬禮的影響。

見到0 年、 2428 曆法。

2023 塔納客

Taanach, Thanach 

城名，原是客納罕人的一座古代京

城，位於依次勒耳平原的東南邊界上，

在默基多之南約八公里及傑寧（ Genin)

西北十一公里處，就是今日所稱的廷尼

克（ Timnik）廢墟，它的原名仍保存至

今。除了聖經外，其名亦見於埃及突特

摩息斯三世（ Thutmosis III ）的年鑑及
阿瑪爾納的書信上。雖然蘇 12:21 記載

已將塔納客王的地區佔領，並將之劃歸

默納協支派（蘇 17:11; 21:25﹔編上 7:

29 ），但事實上真正的佔領，卻是後期

達咪的戰績（民 1:27 ﹔ 5: 19 ），在撒羅

滿時代，塔納客同默墓多被劃為同一太

守區（列上 4: 12) 

首先在此考古的學者是色林 Sellin

，他自 1902 至 1904 年間，曾先後斷續

地在此挖掘，證實遠在公元前 1600 年

左右，已有人煙於此。公元前 1400 年
前是它的黃金時代，不少具有考古價值

1128 

的文物證件一刻有模形文字的漆土

板、圖章、斷壁、堡壘等一大都是此

一時代前後的作品。

2024 塔尼斯

Zoan, Tanis 
見 406 左罕。

2025 塔普亞

Tappuah, Taphua 

1 地名

1.1 猶大支派盆地內的一座城市（蘇
的：34 ），可能就是現今位於白泠

西十二公里處的貝特乃提夫（ Beit

Nettif) 

1.2 原是阿摩黎人的城市，位於厄弗

辣因及默納協二支派之間的邊界

上，亦名恩塔普亞（蘇 16:8; 17: 

7 ,8 ）。這個城市的國王曾被若蘇

厄擊敗（蘇 12:17 ）。在瑪加伯時

代改名為特豐（加上9:50 ），即是

現今的色依阿步匣辣得（ Se i h 

Abu-Zarad ），位於路班（ e I 

Lubban ）西北約六公里處。

2. 人名
赫貝龍的兒子，屬於加肋布的後代

（編上 2 :43 ）。諾特（ Noth ）以為是一

地名。

2026 塔爾索

Tarsus 

「我是猶太人，生於基里基雅的塔

爾索。在這城一耶路撒冷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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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受教於加瑪里耳足前．．．．．．」

（宗22:2 ）。保祿用上面這些話，是向想

動手捉拿他的耶路撒冷群眾，簡略說明

自己的出生和來歷。他承認自己是一個

猶太人，但不是在猶太聖地，而是在國

外的塔爾索城誕生的，是一個猶太僑

民。塔爾索城從瑪加伯時代就住有許多

有勢力的猶太人，據傳說保祿的祖先是

從基斯加拉（ Giscala ），遷來塔爾索居

住的（ S. Hieronymus : De Viris 

Illustrib叫到， PL 26,617. ），可能在羅

馬護民官安多尼任期內取，得了羅馬國
籍。

在公元初，保祿在這座民族雜處的

都市裡誕生了。他與耶穌可說是同時代

的人。保祿原屬於本雅明主派，他的父
母或許為紀念這支派所出的撤烏耳君

王，便給他起了一個猶太名字叫撤烏耳

一今依希臘文音譯作掃祿，和一個羅

馬名字：保祿一一意即「微小的」。

保祿的父母是很熱心的猶太人，屬

﹔去利塞黨，因此，在保祿誕生後第八

天，就給他行了割禮，並在他長大時，

即刻便教以梅瑟的法律和祖先的遺訓

（羅 l 1: 1 ﹔斐 3:5-6﹔宗 22: 1 5 等處）。
根據祖先的傳授，保祿五、六歲時，便

開始誦讀聖經，十歲時，就研究米市納

和從事學習編織帳暖的手藝（宗18:3 ）。

保祿宗徒後來時常誇耀自己的手藝

（宗 20:34﹔格前 4: 12﹔得前 2:9：，得後
3:8等處），就如他時常誇耀自己的羅馬

國籍一樣（宗 16:37 38 等處），因為這

手藝如同羅馬國籍，大有助於他的傳教

事業，一來使他能自給，而不依賴他

人，三來使他能更容易與社會人士多接

觸。保祿在塔爾索除了肆業於會堂的學

校外，似乎還讀過希臘學校，因為他的

希臘文寫得很流利，筆法雄渾有力，除

非正式受過希臘教育，決不會有如此的

造詣。天才的保祿在塔爾索港見到了各

國各地屬於羅馬帝國，或不屬於羅馬帝

國的人民，在大街小巷內，看到了異教

2026 

人舉行的儀式和遊行，聽到了各黨各派

的哲學理論，如斯多噶、伊壁鳩魯、、昔

尼克等各派所講的哲理，其中尤以斯多

噶學派在當時的塔爾索城內，擁有極大

的勢力。他們在奧古斯都朝廷內，有兩

位極有名的哲學家：即阿瓦諾多洛

( Athenodorus ）和納斯托（ Nestor)
就大體說，當時的塔爾素是一座極重視

學術的城市，斯特辣波說：「羅馬充滿

了自亞歷山大里亞和塔爾索兩城來的學

者」（ Strabo XIV 5,13,15 ）。為此，保

祿的辯論法，多少也可能受了斯多噶學

派辯論法的影響。

保緣十五六歲時，便到耶路撒冷在

加瑪里耳經師足前研究聖經，由此可

見，保祿的父母對於子女教育的熱忱，

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的家庭，必是

一個小康之家。按宗 23: 16 ，保祿還有

一個姊妹住在耶路撒冷﹔另外有一種臆

說，說保祿的父親或保祿全家，在保祿
於耶京求學時，也搬來聖京居住......。

這種說法只是臆說，卻無根據。保祿有

名師加瑪里耳當他的教授，在經學和道

德上突飛猛進，大有一日干里之勢（參

閱迦 1: 14﹔宗 22:3,5,33-40 等處）。他

從經師加瑪里耳學得了經典的精義，解

經的方法和祖先的遺教。

保祿在研究聖經畢業之後，便回到

塔爾索﹔但是由於他的熱心，和他在聖

京與經師及司祭等所有的交誼，似乎每

年都到聖城去。就年代和歷史的背景來

說，他在公元 29 年或 30 年上，可能見

到耶穌，並且有些現代的學者根據格前

9: 1 ﹔ 15:8 及格後 5: 16 等處的記載，認

為他實在見到了主耶穌﹔不過大多數學

者根據聖經的重要意義，卻反對這種說

法，因為格前 9: 1 和 15泊爾處僅指保祿

在大馬士革近郊看見了復活的耶穌﹔至

於格後5:16 ，意思是說：保祿在歸化之

前只憑肉眼判斷耶穌，即謂只根據世俗

人的見解判斷耶穌，否認他是以色列民

族所期待的默西E ﹔但是保祿歸化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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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刻承認耶穌是默西亞，是人類的救

主，是天主的聖子。

基於上述，我們不能不讚嘆天主的

無上智慧，因為他為向世界文化最高的

希臘、羅馬傳揚福音，特選出了保祿做

自己「揀選的器血」（宗 9: 15 ）。的確，

保祿出生地受了希伯來、希臘和羅馬三

種文化的影響，而他也就被這三種文化

的薰陶，成為一個多才多藝的偉大宗

徒。由於保祿具有天聰與活動的廣闊，

因此，他對於外邦人的缺點和優點，瞭

如指掌（羅卜3 ），知道外邦人尋求天主

的態度，好像願意觸摩到天主，尋找到

天主（宗 17:27 ）。再者，保祿憑著自己

羅馬國民的身份，能夠隨意遍遊全羅馬

帝國。他雖然不懂拉丁語文，但是，他

除了精通本國的古今語言 希伯來和

阿拉美語外，還能流利地說當時全帝國

最通用的希臘語，因此，他不論到那裡

去，都能向猶太僑民及外邦有知識的人

士，宣傳福音。

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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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
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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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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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是亞述軍官的官階名，本來可

直接譯作「元帥」’但因希伯來文將此

名詞音譯（列下 18:17﹔依 20: 1) 
致使不少譯者，將之譯作固有人名

「塔爾堂」’是與事實不符的。這個名

詞只兩次見於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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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9 塔耳慕得﹝革瑪辣﹞
Talmud [Gemara] 

按字意是謂「研究」，但亦有「教

訓︱」之意。這種「研究」的基礎主要在

於「米市納」’就是針對「米市納」上

的法律部份，加以解釋、補充或擴展。

蓋「米市納」已於公元212年左右定型，

但是人民生活環境之改變及社會之需要

是與臼俱增的，是活動的及前進的，是

以與民生社會直接有關係的法律，不時

有重新估價的需要，而這種對「米市

納」的注釋，就是「塔耳慕得」的來源。

後者並不是呆板的注解，而是真正的推

理論說。又一不同點是「塔耳慕得」盡

力企圖找出每種法律的聖經根據，而

「米市納」則不然。

事實上，所謂之「塔耳慕得」並不

是專指一種著作而言。因有兩種彼此頗

有出入的版本，而統稱之為「塔耳慕

得」：其一出於巴力斯坦，或不太適宜

地謂出於耶路撒冷，簡稱「塔耳慕

得」﹔其二出於巴比倫，此作亦名「革

瑪辣」’以別於前者。因為二地的生活

環境之不同，故其對「米市納」注釋的

內容取捨，亦各不相同。比如關於聖地

農業的法律，就不見於「革瑪辣」上。
兩種「塔耳慕得」都是繼「米市納」

之後，自公元 212 年才逐漸產生的。巳

力斯坦的「塔耳慕得」完成於公元 400

年，但因了政治的不穩定及社會之不景

氣，未曾詳加整理，便匆匆結束了。而

巴比倫的「塔耳慕得」則延續至公元500

年始結束。是以不論在質或量上來說，

其重要性前者遠遜於後者。兩種著作最

初都只是口授的，後來才被人筆之於

書。巳力斯坦「塔耳慕得」於公元 1523

年，在威尼斯出版問世。巴比倫「塔耳

慕得」亦於同時（公元 1520-1523 ）同地

印行成書，不過後者竟達 12 部之多。

「塔耳慕得」的注解，對現代一般聖

經學者來說，好似任意隨便注釋，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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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上，當時的那批經師是有他們的原則

及規律的。其原則竟有十三條，或三十

二條之多。當然這些原則與現在的批判

學是迴然不同的，故不能運用於現代的

聖經學。他們的目的只是為解釋聖經的

法律部份，因此有時只局限於聖經上的

一個詞或一個概念，而引伸敘述以達其

目的，但不注意該詞句的上下文或其概

念，及其真正的聖經意義，這幾乎是現

代學者所不能容忍的。但不可否認的，

它亦有其不可浪滅的價值。它不但可使

我們明瞭古猶太人的心理狀態，並可使

我們更易明瞭新約內一些對舊約的解

釋，因為在這一方面，多次新約與「塔

耳慕得」所用的原則，是不謀而合的。

2030 塔培乃斯

Tahpenes, Taphnes 

人名，是埃及某一位法郎的妻子。
當達味擴展領土佔領厄東時，厄東國王

哈達得逃往埃及，受到法郎的盛情招待

之餘，並將自己妻子塔培乃斯的妹妹嫁

給他為妻（列上 l I: 19,20 ）。其他關於
塔培乃斯的生平事帥，我們則一無所

知。有人以為這個埃及文名字的意義應

是「君王之妻」

2031 塔爾古木（譯釋）

「塔爾古木」（ Targum ＝譯釋﹔複式

為 Targumim ，今日學者多以之英文化
而寫作 Targums ），在米市納的術語

中，原泛指任何一種語言的聖經譯文，

也指舊約中阿拉美文 Aramaic 的幾個

片段（創31 :47﹔耶 I 0: 11 ﹔達2:4b-7:28 ; 

厄上4:8-6:18 ﹔ 7:12 26 ）﹔今日的聖經

學術語，則以此名詞專指阿拉美文的舊

約譯釋本。

我們稱它為「譯釋本」而不稱為「譯

本」’就是因為這些「塔爾古木」在翻

譯聖經上屢用意譯（ paraphrasis ）和在

譯文中插入義解（ interpretation ）的字
句一這些字句原該作註腳或放在章

末，而不應插入譯文中一有時還按照

當時的神學觀點，將經文來一次複解

(re-interpretation ）或改編（ represer卜

ta ti on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譯釋

本」常避免一切有關天主的「擬人法」。

這些「譯釋本」的產生，是因為充

軍期後的以民只懂阿拉美文（波斯帝國

法定語），因此，就有將希伯來文聖經

用阿拉美文譯釋（在禮儀中）或講授（在

聖經課上）的必要。初時只是「口頭的」

譯釋（厄下 8:8 ），譯釋者稱為 Targe

man ’譯釋的規則見諸「聖經外憲」

( Halacha ）﹔但不久（已在公元前）便
有「書面的」譯釋，不過其中有些在公

元後才成為法定譯釋本（後詳）。這些

法定和非法定的譯釋本，包括全部舊

約，只缺達、厄上、厄下。
這些譯釋本，為研究猶太神學、聖

經釋意史、巴比倫和巴力斯坦的阿拉美

語，以及新約時代的哲學和宗教思想，

都是極有幫助的﹔但由於不常是忠肯的

譯文，對聖經的原意讀者應以聖經原文

為準則。現在按猶太人的舊約分法，將

這些譯釋簡介如下：

1. 法律書譯釋本

有關法律書（即梅瑟五書）的譯釋

本，有下列各種：

1 .1 肋 1 6 譯釋本（ The Qumran

Targum of Lv. 16) 
1952年在谷木蘭第四洞穴發現，為

公元前一世紀的作品，只載有肋 16 。

1.2 偽創世紀譯釋本（ The Qumran

Targum of Genesis Apocryphon) 
只是殘片，載有創 5:28-15:4 。一

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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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 年在谷木蘭第一洞穴發現，與肋

16 譯釋本為至今發現最古的法律書譯

釋本（公元前一世紀）。發現之初，學

者稱它為「拉默客默示錄」（ Lame ch 

Apocalypse ）﹔文體是半譯釋（ Targum)

和半史訓（ Midrash ），在文學上頗有價

值，因為它充實了由達至巴力斯坦譯釋

本期間那稀少的阿拉美文文獻。

1.3 翁克羅斯譯釋本（ The Targum 

Onkelos) 

又名「巴比倫譯釋本」（The Babylonian 
Targum），載有全部法律書，公元後一

至二世紀，在巴力斯坦譯成，是集體作

品，譯文忠肯而至刻板，譯自與「瑪索

辣本」略有差異的希伯來文本，間或插

入「聖經外訓」（ Haggada ）和「聖經外

憲」。這法定本在猶太人中極有權威，

因此也像希伯來原文本一樣，有它的

「瑪素辣本」 1日「標準註音本」。至於

「翁克羅斯」的名字，來源不明：巴比

倫的「塔耳慕得」說他是加瑪里耳第一

一即聖保祿的老師（宗22:3) 的

一名高足﹔但可能因為這譯釋本與希臘

文的阿桂拉（ Aquilas ）譯本（參閱「七

十賢士譯本」條）一樣忠肯，故名。

1.4 古巴力斯坦譯釋本（ The Old 

Palestinian Targum) 
是翁克羅斯譯釋本以前的非法定

本，今只存少許殘片，是 1896 年在開
羅的一個「廢書庫」發現的，與敘利亞

文的培熹塔（ Peshitta ’亦作培熹托

Peshitto ）譯本有附屬關係（參閱「敘利

亞文譯本」條）

1.5 耶路撒泠譯釋本（ The Ta 「gum of 

Jerusalem) 
這種譯釋本共有三種版本，都不是

法定本。譯文大部為意譯，且加上史

訓卜耶路撒冷第二譯釋本（ The Targum 

of Jerusalem II ）歷史最古，公元前已開
始譯釋，譯文為很漂亮的阿拉美語，以

1132 

往只存有殘片，但 1956 年於梵蒂岡圖

書館發現完整的版本 Codex Vaticanus 

(Neofiti I) 。從這耶路撒冷第二譯釋本

出了第三譯釋本（ The Targum of 

Jerusalem III ）和第一譯譯本（ The

Targum of Jerusalem I ）：前者大概不是

巴力斯坦的產物，可說是第二譯釋本的

「增訂本」’今只存有殘片﹔後者又名

「偽約納堂譯釋本」（ The Targum of 

Pseudo-Jonathan ），源自巴力斯坦，載
有全部法律書（只欠 12節）。除了一般

譯釋本共有的特點外，這第一譯釋本有

其個別的特點，就是：按照當時的觀點

解釋歷史，將英雄人物理想化，因而諱

言他們的缺點，將古代名字代以當時通

用的名字，屢加上個人的宗教道德思

想，天神學（ Angelo logy ）和魔鬼學

(Demonology ）所有新的發展。上述三

種版本的鑑定本，都是源自阿拉伯時

代，即第七第八世紀。

1.6 撒瑪黎雅譯釋本（ The Samaritan 

Targum) 
大概是公元後第二世紀的作品，但

有些學者還主張是公元前一世紀的作

品。關於這譯釋本，從沒有出版法定

本，因此，這譯釋本的每種版本，都有

其個別不同的特點。

2. 先知書譯釋本

關於先知書，只有「約納堂譯釋

本」（ The Targum of Jonathan hen 
Uzziel ），包括前期和後期先知書。這

譯釋本與翁克羅斯譯釋本同是法定本，

也同是譯釋本歷史的里程碑。在這譯釋

本中，當時的神學觀點不很顯著。前期

先知書（蘇、民、撒上下、列上下）的

譯文很忠肯﹔後期先知書（依、耶則及

十二小先知）的譯文，則多意譯並附以

意解，有時（比方依 53 ）將默西亞的預

意改掉，有時（有二十多處）又無根據

地另加上默西亞的預意（參閱「默西亞

論」條）。至於本書的題名，來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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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有說作者是希肋耳（ Hillel ）的弟

子，有說他從哈蓋、區加利亞及瑪拉基

亞先知口中接受了這些先知書的譯釋：

但可能這題名與翁克羅斯譯釋本一樣，

用以表示這譯釋本與希臘文德教多齊放

譯本（ Theodotion ）譯文一樣中肯（參

閱「七十賢士譯本」條）﹔更有學者說

它就是譯自這希臘譯本。這約納堂譯釋

本大概在公元第二世紀已在巴力斯坦譯

釋完成，為禮儀用﹔公元第三至第五世

紀，才在巴比倫鐵定為法定本。

3. 經書譯釋本

經書譯釋本都不是法定本，它們都

是為個別研究的私人作品，譯釋的方法

與早期的譯釋本同。除了在谷木蘭發現

的約伯傳譯釋本外（後詳），都是第五

世紀以後，出自不同時代和地點的作

品。茲簡述如下：

3.1 聖詠及約伯傳護釋本（ The Targum 

of Psalms, The Targum of Job) 
這兩本譯釋本，公元 476 年前已問

世，譯文忠肯，譯自希伯來文，間或插

有「聖經外3月」或戲劇式的譯文，是集

體作品。約伯傳譯釋本內，也有希臘和

拉丁名詞。其譯釋中心思想是天主的法
律、來世及賞罰。

3.2 儀言譯釋本（ The Targum of Pro

verbs) 
是第八或第九世紀的作品，譯文中

肯，極少插語，是敘利亞文培熹托譯本

的「修正本」，但也可能與它同出自另

一版本，字句屢屢與它逐字相同，不同

的部份，則阿拉美語和敘利亞語並用。

3.3 編年紀譯釋本（ The Targum of 

Chronicles ) 
譯文忠肯，間或亦加上史訓。

3.4 五卷書譯釋本（ The Targum of 

Five Megilloth ) 
所謂「五卷書」指歌、盧、哀、

il}ll 、艾。這些與其說是譯釋本，更好說

是「史訓」’因為全是意譯，譯文中屢

指出史實的因由、解釋名字的詞源、引

用族譜、提及公議會、有時還將其他史

實不顧年代的先後便放在一起。雅歌譯

釋本不外是以民由梅瑟到塔耳慕得時代

的歷史寓言。艾斯德爾譯釋本有三個版

本，其中一版本譯文忠肯，其他兩種則

意譯﹔第二版本較通俗，稱為 Targum

Sheni 

3.5 谷木蘭的約伯傳譯釋本

(The Qum「an-Targum of Job) 
這譯釋本與偽創世紀譯釋本及肋16

譯釋本年代最古。 1956 年在谷木蘭第
十一洞穴發現，別於上述第五世紀的約

伯傳譯釋本。發現的只佔全書百分之十

五，除 38-42 章完整外， 17-37 章都是

殘片， 1-16章失傳，譯文忠肯，譯自希

伯來文。書法是公元50年的書法，文字

卻是「帝國阿拉美語」（波斯帝國通用

語）：可知這譯釋本源自公元前第二世

紀，公元後第一世紀，才正式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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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上兩個人的名字，也是地名，

意謂「黃色寶石」

1. 人名
1.1 彼耳漠的見子，屬本雅明支派，

是位英勇的戰士（編上 7: 10) 

1.2 是瑪待及波斯的七位公卿之一，

協助國玉，處理政務〈艾 l.14 ）。

2. 地名
雖然按創 10:4 及編上 1 :7 塔爾史士

是雅汪的兒子之一，但是學者們大都同

意這也是聖經上多次提及的一個地名，

更強調它是個海邊港口城市，因為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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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隻航海作業（列上 10:22 ﹔ 22:49﹔編

下 9:21 ﹔ 20:36,37﹔依 2: 16 ; 23: 1, 14 ; 
60:9﹔詠 48:8 ），連載貨物，格外是金

銀（耶 10:9﹔則 27: 12 ﹔ 38:13 ），航行

至非常遙遠的地方（納 l :3 ﹔ 4:2﹔詠 72:

10 ），格外與提洛有密切頻仍的往來

（依 46: 19 ）。學者們大都以為它就是西

班牙西南海岸上的塔爾式索斯（ Tarte

ssos ）港，但是這個意見並沒有獲得無

條件的支持，因為此地方與聖經的記載

不相吻合，比如列上 10:22 謂來自塔爾

史士的船隻運來象牙及孔雀，但這些動
物在班國是找不到的東西﹔又如列上

22:49 謂猶大王約沙法特的船隊，走的

路線是紅海區的厄茲雍革貝爾，這並非

前往班圓南方的路線，而是沿非洲的海

線。基於此間點，乃有其他的學者提出

了不同的意見，以確定塔爾史士的位

置，但至今仍未獲得圓滿的答案。

見 1586 航海。

2033 塔爾塔克

Tartak Tharthac 

除名稱和列下 17:31 記載他是阿瓦

人所恭敬的神外，關於此神毫無所知。

阿瓦人乃指屬於亞述帝國的一個民族，

當無疑問﹔有的學者以為阿瓦地在現今

的安提約基雅城和阿肋頗城之間。

2034 塔黑培乃斯

Tahpanhes, Taphnes 

城名，其意不甚確定，有人以為有

「黑人的堡壘」之意，是埃及尼羅河三角

洲的一座城市。拿步高破壞耶京之後，委

派革達里雅作猶太的首長。當革氏被遺民

殺害之後，為躲避拿步高王的報復，乃強

1134 

迫耶肋米亞隨從其他遺民逃來塔黑培乃斯

（耶 43:7 9 ﹔ 44:1 ）。在耶 2：“它與諾夫
相提並論，在則 30 則被列入埃及城市的

名單中。不過它的名字在聖經上卻以不同

的兩種方式出現，其原因應歸咎於希伯來

人對外國名字的不甚熟悉，因此，在以希

伯來文書寫時，有了不同的方式。這並不

太出奇，學者們大都同意它就是現今在岡

塔辣（ el-Qantarah ）西北的德芬納

(Defennah ）廢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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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塔，古木」（谷 5:41 ）是一句

阿拉美語。「塔里塔」原有「女孩子」、

「羔羊」及「僕人」之意。由聖經的上下
文斷定，當然「女孩子」一意最為恰

當。「古木」是起來的意思，它在本文

的方式是命令式，意即「女孩子，我命

你起來！」或者「女孩子，起來吧！」這

是耶穌顯聖蹟復活雅依洛的女兒的時候

說的一句話。福音中只有馬爾谷保存了

這句阿拉美語（谷 5:41 ）。其他聖史則

無（參見瑪依25﹔路 8:54)

2036 塔納特史羅

Taanath-shiloh, Thanathse/o 

屬於厄弗辣因支派的一座城市，位

於該支派北部地區的邊界上（蘇16:6 ）。

歐色彼業已指出在他的時代，此城名叫

式納（ Thena ）位於乃阿頗里的東部約十

五公里處，這段記述給與後期的學者不

少的幫助，因而能斷定它就是現今位於

刻辣得（ Kerad）谷中的塔納廢址，在納

布魯斯（ Nablus ）東南約十三公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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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7 塘鵝

Horned Owl Onocrotalus 

一種兩棲動物，屬為類，既可生活

於水中，又可生活於陸地，甚至在曠野

中猶可生存（依34: 11 ﹔索2: 14﹔詠 102:

7 ）。喙下有食包，可將食物重吐出以

餵幼雛，是以有奧斯定的「塘鵝剖胸以

哺幼雛」的說法。在埃及古宮中的雕刻

及壁畫上屢見不鮮。尼羅三角洲地帶，

更有成群的塘鵝居住著。聖經視之為不

潔鳥，其肉不可食，更不可作祭品（肋

11: 18﹔申 14: 17) 

2038 塞浦路斯

Cyprus 

地中海第三大島，在今敘利亞之

西，士耳其之南，面積約三干五百餘平

方哩，東西長約一百四十英里，南北寬

約六十英里。地多平原，但西南有高至

六千四百零六公尺的奧林頗山。在很古

時，森林密布，並富有銅及白鐵等礦

產，今已採發殆盡。由於地勢適中，故

為古時中東各大國必爭之地。據考古學

家的考究，遠在公元前 3700 年，塞島

上已有人居住，但自有歷史記載後，最

初乃排尼基人築城於塞島上，名叫基提

翁（ Kition ），並由排尼基人最初將該島

所產的銅輸往外地。之後，塞島先後為

埃及、亞述、波斯等帝國所佔領，大亞

歷山大興起時，屬於希臘、末後在公元

前一世紀，羅馬人佔領了東方後，塞島

自然歸屬於羅馬帝國的版圖。

舊約裡最初稱這島為基廷（創 10:4 ﹔

依 23:1,12﹔耶 2:10﹔則 27:6 。按創 10:
4 是說塞島上的居民和希臘的原先民族

是出於同一祖先），按這一名稱，大約

源於排尼基人所建之城基提翁。但有時

基廷也用為泛指巴力斯坦以西沿地中海

的地帶，如戶 24:24：，達 1 1:30 即指羅

馬。塞浦路斯乃希臘文，按字意即指

銅，希臘人即以塞島的特產銅（希臘文

Kupros ） 來命名，稱該島為塞浦路斯。

塞島由於與巴力斯坦相距不遠，是

以很早就有猶太人來住在該島，從宗4:

36得知在教會初興時，充任重要角色的

巴爾納伯即生於塞島。塞島在斯德望殉

道後，由自耶京逃出的信友接受了福

音。在安提約基雅首先向教外人宣講福

音的，即來自塞島和基勒乃的信徒（宗

11:19,20 ）。之後聖保祿宗徒傳教，可

說第一站即來到塞島東部之撤拉米，後

走遍了全島，來到塞島西部當時羅馬總

督駐扎地的帕佛城，在該城歸化了姓色

爾爵名叫保綠的羅馬總督（宗 13: 4-

12 ）。除巴爾納伯外，新約內還提到一

位為塞島人的門徒，即木納松（宗 21:

16 ）。聖保祿只在第一遠行傳教時道經

塞島，後來與巴爾納伯分手後，巴爾納
伯偕同馬爾谷又再度回到他的老家塞島

（宗的：39)

2039 奧體

Mystical Body of Ch「ist,
Corpus Christi Mysticum 

見 1662 基督的奧體。

2040 奧古斯都

Augustus 

原名屋大維，於公元前 27 年被羅

馬元老院封名為奧古斯都（意即可尊敬

的）皇帝，是為羅馬皇帝之始。他拒絕

了國王的尊稱，卻以強有力的手段統治

著整個元老院，及在外的總督，確保納

稅進貢的制度，是一位大有作為的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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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於公元14年死去。在位時曾三次調

查帝國人口，在其中一次瑪利亞同若瑟

應回白冷報名上冊，在自冷時耶穌誕生

了。奧吉斯都在位時，特別優待了大黑

落德，封他為巳力斯坦猶太人王。

2041 嫁奮、妝董
Dowry, Dos 

是女子結婚時帶來的財物，普通是

父親賜給女兒的禮品。在舊約中只曾偶

然提及到它，並且只見於以民的初期時

代。它確是什麼東西，或數目多少，都

沒有法律的規定，大約要視家庭的經濟

狀況而定，有時甚至是一個辦女（創 16:

1 ﹔ 24：妙，61 ﹔ 29:24,29 ）。女于在結婚
後，仍有權來支配這個隨身帶來的辦女

（創 l 6:2,6 ; 30: 3,4, 9 ）。以民進入聖
地，開始度定居生活後，它已不再限於

牌女，亦有不動產的賜與（蘇的： 18, 19; 
民 1: 15 ）。埃及國王將自己的女兒嫁給

撒羅滿時，曾以革則爾城為妝宣（列上

9: 16 ）。按巴比倫法律妻子死後若無于
女，其嫁宣應重歸父家所有（見哈慕辣

彼法典第 106-107 條）。但這種法律是

否亦見於以民，則不得而知。但由上述

我們可以清楚的知道，以民的婚姻並不

是僅以買賣的方式而行，因為女兒有妝

奮的賜與，並保有對它的全部主權，即

在婚後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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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3 愛

Charity, Charitas 

1j ＼早︱

「愛」’人類這種偉大的感情和作

為，它的對象是多方面的，如人愛父

母、愛妻子、愛兒女、愛朋友、愛家
庭、愛國家、愛錢財、愛體面等等。這

是就愛的對象而言﹔就愛的性質來說，

人的愛可分為慈愛、仁愛、恩愛、憐

愛、孝愛、友愛、戀愛和慾愛等等。本

文所論乃是天主的愛，且謂天主即是

愛。天主由於愛，創造了人和世界，尤

其對人顯示了自己的愛，所以人應該以
愛還愛，孝愛天主，格遵他的規誠。由

於天主這樣憐愛、痛愛世人，世人也應

該彼此相親相愛。關於夫妻間誠摯的恩

愛，見「婚姻」﹔關於父母子女間的孝

愛、憐愛，見「家庭」﹔關於兩性間的

慾愛，見「潔德」。

「天主是愛」（若一4:7,8 ），這句話

是歐示的頂點，同時也是敢示發展的終

點，因為天主向外的一切作為，不論是

創世或贖世，都是起於「愛」，而終於

「愛」

在略述聖經對此問題所記載的道理

以前，不妨關於其他非天主敢示的宗教

略說幾句。

藉著受造物，且有時連藉著「誤信

的敢示」’天主表示自己是仁愛的，是

愛世人的，他可以，而且應見愛於人。

在所有非天主敢示的宗教內，多少也發

現有人相信天主愛他們，及人應該愛天

主的思想。這些無天主的歐示的宗教信

友所作的祈禱，所獻的祭靶，畢竟表現

人渴望神明，或惟一的神，對他表示敬

愛和依賴。這些高尚的思想和感情，在

原始民族的宗教中，有時達到甚為感動

人的程度，如一些原始民族竟稱至上神

為「父親」’為朋友。這種現象出現在

美國、日耳曼、羅馬和希臘等古代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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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中尤其出現在吠陀 巴加瓦基塔

（幸福者的歌詞）便是一明證一一和佛

教的一些宗派內。回教中有許多教徒正

式否認人能愛天主。按他們的意見，人

只能，且應只敬畏天主才是。但依筆者

研究所得，在可蘭經中已有愛天主道理

的遺跡，而且回教中所謂的「穌非派」

( Sufismus ）也教訓人敬愛天主。我國
的宗教問題，由於歷史久遠，地面遼

闊，很是複雜，除了佛教的「淨土宗」

外，筆者只知墨翟對天主愛世人的道理
發揮得相當淋漓盡致。的確，他認定

「天」是造物的主宰，「天」厚民，「天」

賞善罰惡，「天」兼愛，「天」愛人如

父愛子，所以，世人應交相愛。當然墨
子的宗教思想是仍有缺點的，如信

「天」外，尚信鬼神。但凡研究過宗教

史比較學的，都知道一切非天主歐示的

宗教皆有缺點﹔但墨子在宗教問題上，

能有這樣的信仰思想、理論和生活，實

在不平凡，難能可貴﹔不但國內僅見，

而且國外也不可多得！

1. 舊約證明天主是愛

1. 1 天主創造的目的和原則
依照聖經，天主創造世界的目的和

原因：

I. I. I 出於愛，如智 l I :25 說﹒「的確，

你愛一切所有，不恨你所造的﹔

如果你憎恨什麼，你必不會造它」

（參見創 I :4-10﹔詠 136: 1-10 ）。

德也明說創造的工作是天主良善

的效果，如 16:30說：「此後，上

主俯視大地，將自己的美善充滿

世界」。

1.1.2 為彰顯自己的榮耀，如詠 1 9: 1 -

7 ：「高天陳述天主的光榮，穹蒼

宣揚他手的化工﹔．．．．．．」。

1.1.3 為準備他的聖子將來降生為人，

見哥 l :15-18﹔若 I 汀， 18 ° 

由於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和模樣造

成的，自然天主更特別寵愛他（創 1:26 ﹔

智 2: 23 ），賞賜他超性和超自然的恩

惠﹔犯罪以後，不但寬恕，而且應許救

助﹔洪水滅世後，與諾厄立盟，不再洪

水滅世：這一切都表明天主是如何痛愛

和憐愛世人！（參見創 1 3 ; 8: 12-17 ; 9: 

1 17﹔智 9: 1-6﹔德 17:1,14)

天主愛人類的事實，是他建立天

國，使天上和地上的萬有，總歸於基督

元首的計劃的基礎和目的。天主的這項

計劃，即是拯救人類脫離罪惡、魔鬼和

死亡。這計劃發展的過程，很適當的稱

為「救恩史）。誰都明白「救恩史」即

是天主憐愛人類的歷史。為了履行他這

一計劃，天主利用的方法，主要是揀

選：立盟和立法﹔但最偉大的奇妙方

法，還是他的聖子降生救世的工程。舊

約的「救恩史」全依賴揀選（創 12: 1 3; 

15:1-7 ﹔ 17:1-8 ﹔ 49:8-12﹔出 2:

23,24 ）、盟約（出24 ﹔ 34﹔申 5:2-5 ）和

法律（出 20:2-17﹔申 5:6-21 ）。可是，

這三種方法直接只涉及以色列選民，並

非實現天主所預許的那普遍性的救恩諾

言：「地上萬民都要因你獲得祝福」（創

12: 1 3﹔參見 3: 15 ）。事實上，天主對

亞巴郎所作的許諾，不是藉梅瑟的法律

和西乃山上結立的盟約而踐行的，而是

藉一種新約（耶 31 ），和另一位遠超梅

瑟的中保一耶穌基督而實現的。假使

我們願意把被揀選的宗而且，和被揀選的

以民的歷史簡略的反映出來，沒有其他

的詞句比梅瑟這句話更適合的：「上主

獨自領導了他，他旁邊並沒有外邦的神

祇」（申32: 12）。假使我們再進一步問：

以色列人民從亞巴郎到先知時代，對他

們的天主懷著什麼觀念？只引那篇屢次

見載於舊約的名著「信經」，便可知道

了：「雅威，雅威是慈悲寬仁的天主，

緩於發怒，富於慈愛忠誠。對萬代的人

保持仁愛，寬赦過犯、罪行和罪過，但

是決不豁免懲罰，父親的過犯向子孫追

討，直到三代四代」（出34:6,7﹔戶 14: 17-

20﹔詠86: 10 ; 103:8 ; 111 :4等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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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天主的創造工作，而且他的其

他「奇事」（宗 2: 11 ），都是天主是愛的

表現。舊約中最偉大的「奇事」是出離

埃及和西乃盟約，這兩件「奇事」叫以

民更深切明瞭天主如何愛他們，愛他們

有如慈父（出 3; 4:22 ），愛他們有如一

個忠誠嫉妒的丈夫：仁慈如慈父，忌、邪

如丈夫，是天主對選民的愛的特點：

「你們不可叩拜，也不可事奉偶像，因

為我上主，你的天主是「忌邪的」天
主。對於恨我的人，．．．．．．對於愛我，守

我誡命的人，我對他們施行「仁慈」直

到千代」（申 5:9, 10﹔出 20:5,6 ）。西乃

盟約，雖然沒有天主給亞巴郎所應許的

美善諾言的那種常存的普遍性，但它仍

是出於天主的愛，仍是要求人對天主以

愛還愛。

舊約前期經典無論多麼有力明白講

論了天主的愛，但究竟還是後期先知對

這端真理提供了更豐富、更熱烈的教

訓。固然，不可否認他們特別注意了天

主愛以色列人民的道義，但間接也暗示

了天主愛萬民的真理，因為他們不但深

信，而且熱誠宣講天主是惟一的天主，

是萬有的造主和無上的主宰，而且要藉

他的「僕人」（依 42 ﹔ 49 ﹔ 50 ﹔ 52 ﹔ 53)
燭照敢迪萬民，與他們訂立一項新而永

久的盟約。
先生日們宣講天主的愛，常喜用婚

姻作比喻．上主是以民的夫君，以民是

上主的新娘，上主以永遠和永恆的愛愛

以民，以民卻屢次不守婦道，信從其他

神祇。這是歐的大題目，也是耶、則、

依和雅歌的取材。先知們，尤其依撒意

亞，也利用慈父或慈母的愛來講論或比

喻天主對以民的愛（依 l :2 ; 30: 1 9 ; 

49:14,15 ; 63: 16：，耶3: 19 ; 31 :20﹔拉
1 :6 ; 3: 1 7 ）。智慧書和詠又特別稱義

人和熱誠的人為天主的兒子，因為天主
格外保護他們有如自己的寵兒（詠 27:

10 ; 103: 1 k 鐵 3: 1 2﹔德 23: 1-4﹔智

2:13-18 ﹔ 5:5 等處），而且懷念他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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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慈母念念不忘自己頭胎的男兒（依

49:15) 

1.2 人應敬愛天主
人有敬愛天主的義務，因為天主造

生了他，且是按自己的肖像和模樣造生

了他（創 1 :26-31 ）。一些聖詠美麗的篇

章，很熱誠地表現了詩人對天主所懷的

感恩之心和孺慕之惰，因為全能的造物

主，的確有如一個慈父照顧萬有，而特

別關懷人子（詠 8﹔ 103; 104 ）。聖詠

作者常說出一些感人肺肺的話，如「願

我的頌辭使他樂意，我要常在上主內歡

喜」（詠 104:34 ）。這句話無疑可以表達

舊約時代熱誠者（ Hasidim ）的情懷和志

願。此外，以民應敬愛天主，因為天主

為他們作出了層出不窮的「奇事」’即

所謂的「偉大的事」（詠 105; 106 ; 107 ; 

友 16: 1-21 ﹔多 13:1-18 ）。尤堪注意的

是多 13:9 ：「我頌揚我的天主，我的靈

魂欣悅於天上的君王」。

可是，以民應愛天主最大的原因還

是盟約，即天主在西乃山結立盟約時，

對以民所表示的愛：「凡愛慕我和遵守

我誡命的，我要對他們施仁慈，直到他

們的千代子孫」（出 20:6﹔參見申 6:2-9 ﹔

7:9 ﹔ 10:12-22﹔蘇 22:5﹔撒上 12:20 25 

等處）

由以上所引的經文，可以看出以民

所以應當愛天主，是因為天主揀選了他

們作為自己的產業，自己的民族（出 19:

5,6﹔申 7:6,7﹔詠 33: 12 ），與他們訂立

了盟約：同時以民還愛天主的愛，不是

一種感情，而是一種英勇的服從，因為

愛天主即是等於遵守天主的誡命。這樣

的愛是第一而且最大的誡命，同時也是

包括一切宗教義發的誠命：誰實在愛天

主，就也愛天主的居所（詠 26:8 ），愛

天主的法律（詠 l 1 9 ），對他常依賴

( dabaq申 10:20 ），常感激（申8: 1 10) ' 

常相信（創 15:6：，撒上 14:6﹔撒下 24:

14 等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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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愛天主的愛最美麗的表達見於

聖詠集﹔在這本詩集內，字裡行間充滿

人對天主敬愛、孺慕、讚歎、感恩、依

↑寺、痛悔、自謙、哀懇等惰。至於天主

愛人而人還愛天主最生動而又最典雅的
描寫，還是雅歌。

1.3 人應該彼此相愛

人人既然為天主所造，人人就都有

天主為父，所以人人彼此都是兄弟，就
該彼此相愛。德的作者見到這一點便寫

說：「一切動物都愛自己的同類：同

樣，人也各愛與自己相近的人（ I 3 : 

19 ）﹔可惜 他繼續說 人類之中

有各種人：有罪人、有義人﹔有財主、

有窮人﹔有驕矜自↑寺的人、有謙卑自虛

的人﹔他們彼此不但缺德缺愛，反而彼

此仇恨結怨（ 13:20-24 ）。這種不好的

現象全是出於人的罪惡，絕不合乎天主

的意頤。天主的顧望，是顧人人相愛相

助如兄弟，如手足，誠如本息辣所說：

「天主對他們說：要戒避一切不義！並

吩咐他們每人要關心別人」（德 I 7 : 

11, 12 ），就如上主的憐愛臨於一切有血

肉的人（德 18:12 ）。身為「愛」的天主，

要人相愛，故在他的「約書」內就立定

了「愛他人」的誠命（出 20:12-17 ）。

「他人」究指誰？按出 23:9﹔肋 19:33-

34﹔申 10: 19 ，「他人」也指「外方人」’
並且按出23 :4-5 ，在一些條件下，也指

「仇人」（參見矮24: 17-18 ﹔ 25:21 ）。可

是，因為「報復律」（ Lex talionis ）和「毀

滅律」 （ Lex anathematis ） 一向存在，致

使差不多直到救恩世紀（參見加上9:32-

42 ），猶太人把「他人」二字釋作自己
的同族，即其他的猶太人。為此，那高

尚的智 12: 19 的訓言：「你這樣作，是

為教訓你的子民，義人必須憐愛眾
人」’和德 13: 19的敢言：「一切動物都

愛自己同類，同樣，人也各愛與自己相

近的人」’實際上，除了一些可貴的非

凡人物外，在普通一般人心目中，絲毫

不發生作用了。每次經師解釋「愛他

人」的誡命，總說「他人」只是指以色

列人，並不指撒瑪黎雅人，或外方人，

或歸依猶太教的人（見 Mekilta Ex. 

21.41.35 ）。那麼，主耶穌的話：「你們

一向聽說過：你應愛你的近人，恨你的

仇人」（瑪5:43 ）就得加以解釋。在全部

舊約中，只記有「愛他人」的誡命，卻

沒有「恨仇人」的誡命。可是在耶穌時

代，猶太經師，除了熱誠者

(Hasidim ），都教訓自己的人民要以外

方人為「狗」’是不潔而可惡的，並且

因為外邦人一羅馬人 其時正在征
服他們，奪取他們的自由，所以他們很

自然，很顯然講論外邦人是可恨的﹔為

此，主耶穌極合理地說，你們一向聽

說，即聽說經典上的話，如肋 19: 16-

18 ，以及曲解經典的話：「恨你的仇

人」：可是，我，天父的愛子，忠誠傳

遞天父的旨意，向你們說：既然人都是

由他造成的，就都是兄弟，應彼此相愛

如兄弟，不應惱恨仇人，反應對他施

愛，只有這樣，你們才算是效法了你們

仁慈的天父，不分善惡，一律施恩降寵

（~馬 5:43-48)

2. 新約證明天主是愛
主耶穌的名言﹒「你們不要以為我

來是廢除法律或先知﹔我來不是為廢

除，而是為成全」（瑪5: 17 ），更是為成

全愛的誠命（申 10 13 ）。的確，在舊約

時代，沒有人愛天主愛人如同降生為人

的天主聖子﹔在信奉其它宗教的信友

中，更見不到這樣的模範。耶穌一生的

生活和理想一這種生活和理想，當然

亦應是他的信徒的生活和理想一一概括

在兩句話內：一句是他親自說的，即

「我愛父」（若 14:31 ），一句是伯多祿關

於他說的，即「他巡行各處，施恩行

善」（宗 10:38 ）。這兩句話很生動地表

出耶穌如何愛天父愛人﹔但他這兩種愛

在十字架上自作犧牲一事上，是達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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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矣盡矣的頂點（若 3: 16; 15: 13﹔鐸 2:

11-14﹔斐2:5-1 l等處）。新約之所以為

新約，並不在乎一個有系統的法典，更

不在乎外表的禮儀，而是在乎「愛」

即以「耶穌所懷的心情」（斐 2:5 ）愛主

愛人（瑪 22:34 40 ）﹔或更具體說：即

由天主父通過天主子所傾注於我們心中

的聖神，去愛主愛人（羅 5:5)

在新約中常常遇到「天主的愛」

(Agape tau Theou ） 這樣的詞句。這詞

句按希臘和拉丁文的特點，可指天主對

世人的愛﹔亦可指世人對天主以愛還愛
所懷的愛，且有時分不清作者所意謂

的，是前一意義或是後一意義。在本章

內，如前章內一樣，就新約的道理講

論：天主愛人，人應愛天主，人存在基
督內愛父，人存在基督內彼此相愛。

2.1 天主愛人
新約較舊約更描述天主的愛有如慈

父的愛。山中聖訓（瑪5 7 ）是感動人心

的，是耶穌稱天主為「父」’為「我們

的父」’「我們在天的父」（ 5 ：衍，峙， 6:
1,4,6,8,9-15, 18,26 32 ; 7:9-11,21) 
依照主的宣言，天主不但是創造天地的

主宰、審判者、全能至高無上．．．．．．，而

且他特別是「艾」。為此，他訓示我們

稱呼天主為「父」’正如他自己稱呼他

為「父」：「我們在天的父」（瑪6:9) ' 

信賴天主為父的人，是「蒙寵愛的兒

女」（弗 5: 1 ）。國然，天父有時懲罰自

己的兒女，可是連懲罰也是出於他為慈

父的愛（希 12:6 ）。天父愛人的愛是助

人的愛﹒「我的心神歡躍於天主，我的

救主」（路 1 :47﹔參見弟前 l : 1 ﹔ 2:3﹔鐸

1 :3 ; 2: 10-1 4 ﹔ 3:4﹔猶 25 ）。天主拯救
世人的愛，不只限於他的信眾，而是包

括全人類（若 3: 16﹔弟前 2汀，4 ﹔ 4: 10; 
伯後 3: 9 ），但他特別愛相信他的人。

聖保祿說：「富於慈悲的天主，因著他

愛我們 信徒一的大愛．．．．．．」（弗

2 ﹔4：參見羅8:37：，得前 l :4﹔得後2: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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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前 4: l 0﹔若 17:23﹔若－ 4:9-19 等

處）。在自己的信徒中，天主又特別喜

愛那些遵守他聖子的話（若 14:23 ），和

樂善好施的人（格後9:7 ）﹔可是由於他

的愛無限無量，他也格外憐愛罪人（瑪

5:44,48﹔路6:35 ）。說到此，就不妨提

出天主的愛的特性：由於天主是愛，所

以他喜歡寬恕（谷 l 1 :25 ），「仁慈的比

喻」〔瑪 18: 12-14﹔路的：4-7 ）和「蕩

于的比喻」（路 15:11-32 ），是這一特

性的最好說明﹔所以天主的愛是「慈

愛」（羅 2:4 ），是「良善」’是「憐憫」

（鐸3:4,5 ），是「寬容」’是「忍耐」（羅

2:4 ），是「仁慈」（路 l :50 ）。天主的
「仁慈」是新約的一端主要道理。路加

福音耶穌的童年史，可視為天主對祖先

所應許的「仁慈」的兌現與實踐（路 l : 

50,54, 72) 

2.2 人應愛天主
「人應愛天主在萬有之上」的誡

命，在新約亦如在舊約，是人應守的最

大的誡命，亦即第一條誡命。第二條誡

命，耶穌說是「愛人如己」（谷 12:28

33 ）。瑪 22:39,40所記載的比較清楚而

更為有力。耶穌說：「第二條與此相

似：你當愛近人如你自己。全部法律和

先知，都繫於這兩條誡命」。（參見羅

13:8-10﹔迦 5: 14; 6:2) 

愛天主的誡命要求人，整個人一

全心、全靈、全力 去奉行實踐這條

誠命，並且要求人以此去決定他一生的

處世為人，是服從天主或是服從「瑪摩

納 錢財或撤彈一一魔鬼」（瑪 6:24 ﹔

路 16: 13) 

天主吩咐人全心、全靈、全力愛天
主，白然不是為他自己的利益和幸福，

而是為了人的利益和幸福，叫為他兒女

的人能永遠同他在一起，享受永遠的福

樂﹔換句話說，藉這第一條誡命，天主

願同為自己兒女的人，設立一場愛情對

話，從現世談起，一直談到永遠。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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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聖經內，愛天主，作天主朋友的人，

多得不能勝數：看他們的為人就知人應

如何遵守這第一條誡命。今只提出亞巳

郎、梅瑟、撒慕爾、眾先知，尤其是耶

肋米亞、瑪加伯時代的殉道者等，以及

著名的經師（辣彼）阿基巴（ Rabbi Aki
ba ），他在公元 135 年致命以前，當向

天主祈禱說：「我曾以我的一切財物，

以我的全心愛慕了天主，可是直到現

在，尚沒有全靈愛慕天主的機會，現在

這個機會來到了！」說完這話便致了

命。可是，阿基巴致命前一百年，主耶

穌已宣講了他的天國喜訊。

2.3 耶輩革基督敵示天父的愛

天父藉著耶穌基督顯示了他對世人

的愛，世人藉著耶穌基督認識了天父的

愛，而圖以愛還愛。

在舊約時代，天主以無數的作為和

恩賜，顯示了他對世人的愛，但時期一

滿，天父賞賜世人一莫大的恩惠，「派

遣自己的兒子來世，生於女人，生於法

律之下，為把在法律之下的人贖出來，
使我們獲得義子的地位」（迦 4:4,5)

天主聖子降生，實是天主恩賜中至矣盡

矣的最大恩賜，是天父的愛無以復加的

作為。他所派遣的默西亞不只是一位先

知、一位大聖人，而是他的獨生子，自

己最愛的，與自己同性同體的天主子

（若 I: I, 18 ﹔ 10:30-38 ﹔ 17:21 ﹔谷 l : 1 1; 
希 1: 1-2 等處）。

天父賜與人自己的愛子耶穌，這一
無比的恩賜是永久性的，不以耶穌在世

的生活為限（瑪28:20：，若 14:18 24) , 

而是至於無窮之世，好使人人獲得永

生，成為天主的義子，其深奧程度是難
以言語形容的：「天父沒有憐惜自己的

兒子，反而為我們眾人把他交出了」
（羅 8:31,32)

可是，耶穌不但自作犧牲救贖了我

們一我現今在肉身內生活，是生活在

對天主子的信仰內﹔他愛了我，且為我

捨棄了自己（迦2:20) 而且他也是

最愛天父及為天父所愛的模範一天主
與人間的中保（弟前2:5 ）。耶穌與他的

天父，一生直到永遠，開始了一種從不

間斷的愛情的對話：並且他邀請了他的

兄弟 世人 來參與這對話，效法

他，藉他、同他、在他內愛天父：耶穌

說話，天父聽﹔天父說話，聖子聽（若

4:34 ; 5:30 ; 6:38 ; 1 1:41,42 等處）
耶穌愛天父、愛世人的愛，特別彰顯在

十字架上（若 13: 1 ﹔斐 2:8 等處）。當

時他表現了那「更大的愛情」（若 15:

13 ），將自己完全交給了天父，也交給

了世人。
十字架不僅是極大愛情的標準，

為耶穌的宗徒和門徒也是個絆腳石，事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以兒女的情懷去愛

天主，不是理智的作為，也不是「按人

的看法認識」（格後 5: 16 ），而是聖神

的恩賜：需要聖神給人創造一顆「新

心」（耶 31 :33﹔則 36:25-26 ），人才
會知稱天主為「父」（羅 8: 15 ）﹔需要

聖神住在人心內，引導人，人才能全心

全力，盡心盡力愛天主，愛耶穌（若

16: 14﹔羅 5:5 ﹔ 8:35-39 ）。總而言

之，天主愛世人的愛，是出乎天父愛聖
子的愛（若 I 7:24,26 ），是出乎天父與
聖子的愛，即天主聖神（格後 1 3 : 

13 ），即永生天主，天主聖三的愛。
愛不是天主的一種特性，而是他的本

體﹔為此，他不能不愛，自愛被愛。他

的一切作為的遠因近因就是愛，「因為

天主是愛」（若一 4:8, 16) 

2.4 人應彼此相愛
在全部新約中，愛主愛人兩條誡命

是分不開的（谷 12:28-33 ﹔迦 5:22 ﹔ 6:

2 ﹔羅曰：8 ﹔哥 3: 14 ），就連信德，如

果沒有出於愛的作為，也是死的（迦 5:

6,22 ﹔雅 2: 17 ）。聖若望扼要宣佈這端

道理說﹒「假使有人說：我愛天主，但

他卻惱恨自己的弟兄，便是撒謊，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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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愛自己所看見的弟兄的，就不能愛

自己所看不見的天主」（若－ 4:20) 

「愛人 J 或「愛近人」這誡命對所要愛的

「人」是沒有區別的，凡是人都包括在

內（瑪拉44-48 ）：外邦人、仇人、罪人

（路 10:30-37 ：格後 2:8 ）。「愛近人」

的法律，即是所謂的「金律」：「凡你

們願人給你們做的，你們也應該照樣給

人做」（瑪 7: 12 ﹔路 6:31 ）。這愛人的

愛富於同情，不輕易判斷人，寧願絨

默，不加批評。有這「愛」的人，胸懷

必寬大，不難體諒仇人，為他祈禱（路

6:37,38 ﹔瑪 6: 14, 15 ﹔ 18:21-35 ）。愛

人的「愛」不應虛偽（羅 12:9 ），應慷

慨大方（格後 8:2 ），應出乎純潔的心

（弟前 l :5 ）。原來這種「愛」絲毫不是

一種感覺，而是一種服務﹔而且這種服

務要求主犧牲，也要求人犧牲（谷 10:

“﹔若 1 3 : 1 5 ﹔羅 12: 7 10 ﹔雅 2:

8，口，26 ﹔若－ 3:16-18 等處）。為此，

這種「愛」能「遮蓋許多罪過」（伯前 4:

8 ），它的價值自然遠超過一切禮規（瑪

12:1-8) 
愛人的誡命是主耶穌的誡命，是他

的「新誡命」（若 15: 12; 13 :34 ）。何以
是「新誠命」？因為基督徒只能藉著天

主聖神道行他們的主、師傅的話：「你

們該彼此相愛，如同我愛了你們，你們

也該照樣彼此相愛」（若 13:34 ），即等

於說：基督徒應以耶穌聖心所懷的

「愛」愛人，即是說，基督徒愛人的

「愛」，不是出於本性的「愛」，而是出

於超性的「愛」﹔換句話說，是耶穌藉

著他的信徒刑愛世人。信徒懷有這樣的

「愛」’實踐這樣的「愛」’非基督徒自

然不難認出他是基督的信徒來（若 13:

35) 

藉由天主聖父和天主聖于共發的天

主聖神愛天主愛人，這種卓絕的愛，是

基督教會的惟一無雙的性格。說這種愛

等於師法耶穌，不如說這種愛是存在基

督耶穌內，藉他、同他愛人，光榮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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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6:10,11 ﹔迦 2:20等處）。若－ 4 、

羅 8 、格前 13 ，這三處，照筆者的意

見，是新約講論「愛」最深微，最精密

的地方。

假使要略述保祿和若望二位宗徒的

愛人深奧道理，就是寫一部巨著也還不

夠，不過可簡單地說：這種愛，從我們

基督徒這一方面來說，是一種普遍對人

的賜與，是一種「相通」（若一 l 汀，4) , 

是一種「服務」（迦 5: 1 3 ）。藉這種

「愛」’基督徒才能頗相似他的被釘的

主（斐 2:5-11 ），基督的奧體才能有所

長進，達到基督圓滿的年齡，等待主的

再來（弗 4: 13 ﹔斐 1: 9-11 ），才能滿足

主的熱烈的心願﹒「我已經將你的名宣

示給他們了，我還要宣示，好使你愛我

的愛，在他們內，我也在他們內」（若

17:26 ）。

見 1840 揀選，召選、 2109 聖體聖事、

2575 犧牲、 1757 祭肥、 1758 祭品、 1662 基督

的奧體、 1683 婚姻、 1449 家庭、 2393 潔德、

2549 舊約的倫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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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宴」一詞是譯自希臘文 Agape

。按 Agape 的原意即是愛（參閱愛字

條）。但過後在宗徒時代逐漸成了一專

有名詞「愛宴」。愛宴創始於宗徒時

代，似乎導源於舉行「主的晚餐」。在

聖教會伊始，宗徒們即遵照耶穌所說

的：「你們應行此禮，為紀念我」（路口：

19 ），領導信友「每天．．．．．．前往聖殿，

也挨戶學餅」（宗 2:46 ）。按「擎餅」二
字，也是當時用來指領聖體的術語。按

宗 2:46所說，是「每天」舉行這「擎餅」

禮，但過後也許因人多，或其他緣故，

雖非每天，但在「一週的第一天」’即

今日所稱的主日，必舉行這紀念主的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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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的儀式（宗 20:7﹔格前 16:2 ）。就在

舉行「主的晚餐」時，按格前 l 1:17-26 

教友們也舉行一種普通的宴會，即較富

有的信友，帶來食物及酒，為同較窮苦

的信友一起享用。這種宴會的由來，可

能是仿效猶太人吃逾越節晚餐，其目的

無疑是在加強信友彼此間的愛德。愛德

按希臘文即為 Agape ，因而日後這宴

會亦叫 Agape ，所以譯作「愛宴」。

這愛宴是在吃主的晚餐之先或以後舉

行，不得確知。若按十二宗徒訓言 10:

1-3 所述，似乎愛宴在後，但按金口聖

若望和一些希臘教父的意見，愛宴則應

在主的晚餐以前。按格前 l 1:17-26 所

載，後一說似乎更合經意。「愛宴」一

詞見於猶 12 節。

見 2109 聖體聖事。

2045 愛火天使

Seraphim 
見 592 色辣芬。

2046 意志、旨意
Will, Voluntas 

意志這個觀念，在任何語言上的涵

意，是非常廣泛複雜的。諸凡意向、自

由、自願、隨心所欲、決心、願望、心

顧、好意、寬厚、親切、傾向、企圖

等，皆包括在「意志」範圍之內，或更

好說，皆是意志行為的結果。古希伯來

人是向來最討厭抽象名詞的民族，是以

在聖經上竟沒有一個指示意志的名詞。

但這並不是說，在聖經上找不到意志的

具體行為，相反的，在聖經上意志觀念

的具體表現，比比皆是，隨處可見，今

簡述如下：

2045 - 2046 

1. 人的意志
最普通見到的意志的表現，是人們

的任何一種願望、希望、傾向或企圖

（見繳上 2: 16﹔約 23: 13﹔德 6:37：，迦 5:

16﹔路22: 15 ）。發生這種願望的主體固

然普通是人，但有時卻是人的心靈，是

為「心靈的願望」（見依26:9﹔詠 132: 14; 
葳 21: 10 等）。幾時這種願望達到熱切

的程度時，聖經稱之謂「貪戀」（出 20:

17﹔接6:25﹔米2:2 ）。貪戀的對象並不

常是物質的東西，有時也是神性的，這

就是愛情的表現（詠19: 11 ; 68: 17等）。
如果愛情中加雜有情慾及肉慾的成份

時，聖經稽之為迷戀（含的4:8 ）。可是

天主對以民的愛情，也多次以迷戀來表

達，以示愛情之熱烈、真切及忠誠（申

7:7 ; 10: 1 5 ，註：思高譯本作「喜

愛」）。其次還有恩待、喜愛或喜歡某

人等，在聖經上皆有不同的動詞來表達

人們的意志作用（詠 44:4﹔依 42: 1 ﹔鐵

3: 12﹔瑪 12: 1 3﹔見申 7:2﹔黨 14: 31 

等）

2. 天主的旨意

宇宙間一切的受造物都是因天主

的旨意而存在、而造成的（默4: 11 ) , 

上主的旨意是完全自由，任何事物或權

能不能阻止它或限制它（瑪6: 10 ），沒

有任何人能抵抗上主的旨意（羅 9:

19 ），因為萬物都出於他、依賴他、

而歸於他（羅 l 1 :36﹔格前 8:6 ）。可是

自人犯罪之後，人性敗壞墮落，而不能

自由完善地承行天主的官意（羅 8:20 ﹔

見 7:15-20 ）。沒有信仰的人所作的不

是天主的旨意，而是自己肉情的私意

（弗 2汀，見弟後 2:26﹔伯前 4:3 ）。人

祇有因著水及聖神的重生（若 3:5)

並賴天主生活而永存的聖言（雅 I: 18 ; 

伯前 1 :23 ），才可以自由無阻地承行天

主的聖意（格後 8:10,11 ）。這完全出

於天主拯救整個人類的心願’因為天主

不願意任何人喪亡（若 6:38-40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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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願每人都獲得永遠的生命。就是為了

這個原故，天主打發了自己的親生子來

到世界上﹔而天主聖子的降來塵世，就

是為承行天主聖父的旨意（瑪 26:42 ﹔

路 22:42﹔若 4:34 ﹔ 5:30 ），為了全體

人類，將自己當作祭品，奉獻於天主聖

父（迦 1 :4) 
在新約中，幾時提到天主旨意，常

與上主拯救人類的旨意有關。這是天主

偉大愛情的表現：「由於愛，天主按照

自己旨意的決定，預定了我們藉著耶穌

基督獲得義子的名份」（弗 l :5 ）。天主

愛情的旨意，不祇是使以民，而是使全

世界的人額接受天國的福音（羅 16:

25,26 ）。就是為了這個目的，聖保f的皮

召ki;宗徒，以全權向外邦人傳揚福音，

好使天主救援人類的旨意，得以實現

（弗1: 11 ），這一點是保綠本人不斷強調

及說明的（格後 1: 1 ﹔弗 1: 1 ﹔哥 1: 1 ﹔弟

後 1: 1 ) 

3. 如何承行天主的旨意

天主不祇是要罪人回頭改過，他的

旨意是一切的人都要成聖（得前4:3) ' 

而成聖的不二法門，就是妥善的完成天

主的旨意。但這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

事，非有天主特別的幫助不可。故此保

祿在希 13:20,21 曾為信友們祈求復活起

來的耶穌，好使信友們能承行天主的旨

意，作天主所喜悅的事。為能承行天主

的旨意，人首先應認識天主的旨意是甚

麼，是以保祿代替哥羅森的信友們祈

禱，求天主使信友們對「天主的旨意有

充份的認識」（哥 l :9 ）。祇有人在認識

了天主的旨意之後，才可以俯首聽從天

主聖意的命令。人對天主的旨意愈是謙

心的服從，愈能更清楚的認識它，了解

它（若7:7﹔哥 1 :9-11 ）。承行天主聖意
的人，不會因著天主的審判與世俗同樣

喪亡，而是要存留至永遠（若－2: 17 ）。

天主的旨意有時要人因行善而受苦（伯

前3: 17 ; 4: 19﹔見宗 21:14 ），為使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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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在苦難中的勇敢及信心，而獲得巨大

的賞報（希 10:36)

4. 結論

天主藉著他創造（默 4: 11 ）、救援

（若 6:38-40 ）、喜愛世人的旨意（弗 l : 

5,6 ），以及藉著他對那些相反他聖意的

人的審判及懲罰（撒上 2:25﹔耶 5:3,6 ﹔

6: 10, 1 l ﹔ 25:7-14﹔瑪23:37,38 ），使自

己的聖名顯聖於人間，使自己的尊榮照

耀於普世。

見 1453 恩寵、 2156 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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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8 意大利
Italy, Italia 

意大利一名之由來，是出於公元前

十三世紀，在其地當政的一位圓王意大

羅斯（ Italos ）。在舊約中從未提及過這

一名字，雖然在瑪加伯書上數次提到了

它的首都羅馬。意大利一名共四次見於

新約喀勞狄皇帝驅逐意大利的猶太人，

而有阿桂拉及其妻普黎史拉相偕遷往格

林多居住，在該處遇見保祿（宗 18:2 ）。

斐斯托按照保祿的願望，打發他去意大

利在凱撒前受審（宗 27: 1 ），保祿乘船

去意大利（宗 27:6 ）。意大利的教友們
致候希書的收信人（希 13:24 ）。並且在

公元前一、三世紀，已有不少的猶太人

僑居於意大利。教會也很早在意大利展

開，致使當聖保祿初次抵達羅馬時，已

遇到不少的教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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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9 意大利營
Italian Cohort, Cohors ltalica 

是羅馬軍隊的一個特種部隊，大約

等於一軍的十分之一的人數（注：一軍

約為六千步兵，一百二十騎兵及工
兵）。在耶穌受難史上數次提到這種步

隊的存在（瑪 27:27﹔谷 15: 16﹔若 18:

3,12﹔思高譯本稱之為「隊」’宗21:31

稱之為「營」），雖然學者們對它的稱呼

意見各異。聖經上至少兩次提到了這種

步隊的名字：其一是海邊凱撒勒雅的

「意大利營」（宗 10: 1 ），其二是「皇家

營」（宗 27:1 ）。由此思高譯本的譯文對

它的稱呼亦有不同，有時稱「隊」’有

時稱「營」。但若按它的人數多少而定

（六百人左右），則似乎稱之為「營」較

為合宜。蓋「營」亦是中國軍隊上的一

個專用名詞。

史家若瑟夫記載阿格黎帕一世曾將

王營安置在凱撒勒雅。並有一個管在耶

京聖殿北部的安多尼堡壘駐紮。理論上

每一營的人數是在六百人左右，但是在

巳力斯坦的羅馬軍隊卻稍有出入，因為

它們大都是由本地人（猶太人除外）所
組成的輔佐營，而非真正的羅馬營，故

人數較多，原則上由七百六十步兵和二

百四十騎兵所組成。

2050 搶匪﹝強盜l
Robber Latro 

諸凡以暴力，欺騙或詭計來霸佔他

人財物的人，都是強盜。這種人世界各

地及任何時代都有。在巴力斯坦，尤其

在民長時代及君主政體初期，這種搶劫

的行為特別多，並有其組織和首領（民

9:25 ; 11: 3 ）。甚至達味帶著四百人逃

難時，也只有以偷劫為維生之計（撒上

22:2 ）。撤烏耳的兒子依市巴耳的手下

人中亦有兩名土匪頭目（撒下4:2 ）。這

種搶劫的行為在米德楊人、阿拉伯人及
培肋舍特人中，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民 6:2-6﹔編下 21: 17 ; 22:1) 
聖經上對於偷劫的懲罰似乎只限於

償還，普通是應以高於贓物二倍的財物

歸還（出口：3 ），但四倍或五倍的懲罰

亦有（出 21:37 ）。但這種沒有體刑的

懲罰，並沒有減輕偷劫在倫理上的嚴重

過失。它被列入天主十誡中（出 20: 15 ; 

肋 19: 11 ﹔申 5: 19 ），被先知所詛咒（歐

4:2 ; 6:9 ; 7: 1 ﹔亞 8:5﹔耶 5：詞， 7:9-
11 ﹔匣 5:3 ）。耶穌責斥當時的司祭們

將聖殿做成了賊窩（瑪 21: 13 ），並哀

嘆自己竟被人視如強盜，旦被釘死在三

盜之間（瑪26:55 ﹔ 27:38 ）。新約中不

時將偷盜與殺人、奸淫及作假見證相提

並論（谷 10: 1 1，路 18:20﹔羅 13:9﹔弗

4:28 ）。格前6: 10更明言偷竊的不得進

入天圍。

2051 敬禮﹝舊約l
Cult, Cultus; Old Testament, 
Antiquum Testamentum 

1 語﹔原

「敬禮」、拉丁文作“Cultus”，英

文“Cult”即由此字而來，不過英文平常

多用“Worship’，指示對神的敬禮，中文

譯作「崇拜」或「禮拜」。在舊約內，
說也奇怪，整書整篇討論敬禮的事，卻

沒有一個特殊字眼可用來表示敬禮，所

用的兩個字“Sharet”和“Habodah”，
都是指平常的服務或勞役，或與之相關

的事，意義甚為含混，只能由上下文得

知此二字的實在意義﹔在翻譯時，也只

好就上下文的含義，以相當的字眼譯出

其原意。參見出 12:25,26 ﹔ 27: 1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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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戶3:26 ﹔ 4:12,23﹔編下24:14等處。

稱「敬禮」為「敬神事務」 （ Divinum

servitium ） ，即由此而來。此外，尚有

一詞，亦有表示「敬禮」之意，即「呼

求上主的名」。參見創 4:26 ﹔ 12:8 ﹔ 13:

4 ﹔ 26:25 等處。
七十賢士譯本將“haboda”有時譯

作「事務」，有時譯作「勞役」﹔但平

常多用另一特殊字眼來表示「敬禮」

即“latreia" 0 此字原意是指「為人奴

隸」，或「受人奴役」，但引伸而有欽

崇朝拜之意（出 3: 12 ﹔ 12:25 ﹔ 13:5﹔申

4: 19﹔民 2: 11 ﹔撒下的： 8﹔蘇 22:5-

27 ）。此外尚譯作“Leitourgi。”。此字

原指人為人民國家服務，而不領取酬勞

的志顧服役，但在七十賢士譯本內，幾

乎專用來指示可祭或肋未在聖所內當任

的職務，或舉行祭獻等事務（出 28:35 ﹔

37: 19﹔戶 4:27 ﹔ 8:22﹔偏上 9:13 ﹔ 28:

13﹔編下8:14 ﹔ 31:16 ）。「禮儀」、 F j禮

節」二字，即由此字而來。

新約仍援用七十賢士譯本的譯名，

但在“latrei。”和“leitourgia”間，並不
加以嚴格的區分，常混用此二字以泛指

敬禮，或與敬禮相關的事。此外新約內

尚用“threskeia’，一字表示敬禮（雅 1:

訝，27﹔哥2: 18 ）。此字原意是指「宗教」

（宗26:5 ），因敬禮原是宗教的一要素﹔

為此敬禮又常稱作「宗教儀式」。

2. 性質
「敬禮」的由來是出於人的本性。

人自知自己的能力有限，必須依賴能

力超越自己的「存在」，而對之表示服

從。人對父母長輩表示尊敬，即由於
此。神的力量遠超人的力量，自古人

又相信神的「存在」’所以自古人就對

神表示信賴服從，因而有了「宗教儀

式」 一敬禮。敬禮方式雖多，但因

人同心，心同理，敬禮也就離不了

「心」和「理」﹔方式雖多，究屬大同

小異，總歸不外跪拜、讚頌、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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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祭﹔其中最重要而不可或缺的還是

獻祭﹔為舉行祭獻而有了專司祭獻的

司祭。獻祭要有定時，定處，定規，

因而有了專行祭紀的季節，專供獻祭

的聖所，專為行祭依照的禮規，以及

專為行祭使用的祭牲和祭具．這一切

都是為敬神而設而用的，所以概可稱

為「敬禮」。「敬禮」的對象當然只能

是真神，不對其神的敬禮，即是「邪

術」、「魔道」 （ Magia, Idolo

!atria ） 。參見出 20:3-6 ﹔ 22:17 19 ; 
肋 20:6月27﹔申 6:4,5 ﹔ 18:9-13 。

3. 分類
敬禮由人性而來，敬禮的分類也由

人性而定。人是靈肉的合體，誠於中的

必形於外，敬禮於是分為兩大類：內在
的和外在的，這兩類敬禮互為表裡﹔內

在的敬禮如愛慕、信賴、懺悔、服從

等﹔外在的敬禮如屈膝、合掌、誦經、

吟詠、奉香、獻祭等等。外在的敬禮又

分私人的敬禮和公眾的敬禮﹔公眾的敬

禮又分家庭的敬禮和社會的敬禮：意義

分明，不必細述。

4. 演變

敬禮是人類宗教生活的表現。人類

生活是隨時代而演進的，所以敬禮也隨

人類的人宗教生活而有所演變。我們現

在就依據聖經的記載，來談談敬禮的演

變。

4.1 舊約時代

凡是演變，就不只有進化，而且也

有退化。聖經記載人類最初的敬禮，是

對惟一神的敬禮（創 1: 1 ﹔ 12:9 ）。於是

一些崇拜進化論的學者，以為這不可

能，違反了自然進化論，就在聖經內竭

力尋求「拜物敬禮」（ Fetichism ）的痕
跡，以證明原始人類和以民的敬禮，是

由最低級的拜物而進化，而演變成為最

高級的惟一神崇拜。這一演變應歸功於

後世先生日的宣講和鼓吹。可是，他們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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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偏見在聖經內找尋的一些痕跡，主觀

性很濃，力量很是薄弱，愈解釋反而愈

無著落，就只好「支解」聖經的篇章，

以就合自己的主張，或最後就只有解釋

說，這是後人附加的。他們之所以不能

自圓其說的原因，就因為全部舊約的思

想，始終是惟一神論。創世紀開宗明義

第一章就說，惟一神上主天主創造了天

地萬物，給人出了禁令，這裡即已含有

宗教意義：萬物屬於上主，人亦屬於上

主，是上主的僕人，所以應敬拜服從上

主（創 1-3 ）﹔只在人犯命以後，「黑暗」

才進入了世界，而有了出於昧良的邪神

崇拜。雖然如此，聖經仍然力證「光」
仍在世上照耀，人尚自知向唯一上主表

示崇拜獻祭（創4:1-7) ：加音的後代雖

離棄了正道（創4:19﹔猶 I I ）﹔但舍特

的後代卻知敬拜唯一的上主（創 4:

25,26 ）﹔舍特的子孫敗壞了，洪水滅

世，有諾厄一家敬禮唯一上主（創 6:5-

8 ）：諾厄的子孫敗壞了，卻有閃的後

裔亞巴郎（創12:1-9 ），敬禮唯一上主。

上主天主召選亞巴郎，要他作萬民之

父，萬民藉他獲得祝福。亞巴郎就對上

主表示了絕對服從和信賴，作出了絕大

的犧牲（創22:1-19 ），在絕望中仍懷著

希望相信了上主，成了萬民信仰的父親

（羅4﹔迦3: 1-9 ）。上主以他的後裔保全

了歐示，維持了對唯一神一上主天主

的信仰，使自己實踐完成了救贖人類的

計劃。依撤格、雅各伯和出自雅各伯的

十二支派的以色列民族的信仰，是敬拜

唯一神，亞巴郎的天主、上主（創 26:

25 ; 28:10-22 ; 31 :42 ; 32: 10 ; 35:9-
15 ）。所以舊約實在可說是人類有始以

來，對唯一神信仰和敬禮的演變的史

記。

無可否認，聖而且時代就已有了邪神

的崇拜。「巴貝耳」塔恐即含有邪神崇

拜的意味（創 I 1: 1-9 ）。此外，天主召

選亞巴郎，要他脫離生身地，也是要他

不沾染邪神崇拜的惡習，而獨歸自己

（創 12: 1-9 ; 24: 1-9﹔蘇 24:2 4 ）。亞巴

郎怕他由恩許生的兒子依撒格染上邪神

崇拜，故不給他娶本地客納罕女人為

妻，卻設法由老家給他娶個妻子，但無

論如何仍不許他回老家去（創 24 ）。亞

巴郎的孫雅各伯，由於事不宜緩，依母

意，奉父命，出逃阿蘭，到了他外祖父

家，娶了他舅父的愛女為妻（創 28: 1 

5 ）。由他的愛妻辣黑耳偷走了她父親

的神像，她父親竟為之急起力追一事

（創31 ：凹，35 ），可以得知他舅父家崇拜
偶像，與外踴家有不同的信仰（創 13:

凹，53 ）。但雅各伯雖在異鄉居住了 20

年（創31 :38 ），卻賴天主特殊的助佑和

不時的顯現，保全了祖傳的信仰，始終

敬拜唯一的上主（創 31 :42 ; 33:20 ; 35: 

1-15 ) 

後來雅各伯全家遷入埃及（創 46:

47-12 ），他們的後代子孫寄居在埃及

境內凡四百餘年（創 15:13-16﹔出 12:

40﹔宗 7:6 ﹔ 13:20﹔迦 3: 17 ），為時不

久，雖未與埃及人聯姻通婚（出 1 ），但

因日常生活往來接觸，總不免受埃及人

生活和文化的影響（出 16:3 ﹔ 32:1-6﹔戶

口：4-6 ）。此外，若瑟在埃及娶了翁城

司祭的女兒為妻（創41 ：肘，50-52 ），梅

瑟從埃及出逃，寄居在米德楊，也娶了

當地司祭耶特洛的女兒漆頗辣為妻（出

2:15-22 ）﹔日後他的岳丈且來到曠野，

協助他率領以民，做了他的參謀（出 4:

18-26 ﹔ 18 ），所以梅瑟奉上主命立定的
制度，頒佈的法律，不論是民事法，或

刑事法，或祭把法，都不免多多少少受

了埃及和一些近東民族文化的影響，因

而在敬禮方面也有一些相類似的地方。

但我們郤不可不注意，天主之所以由埃

及召出以色列民族，是要他們專崇拜自

己，向自己獻祭，好能實踐自己與以民

祖先結立的盟約，以及對他們祖先所作

的誓許（出 2:23-3 ）。為此，上主稱以

民為「我的民族」’稱自己為「你們祖

先的天主」，或「你們的天主」﹔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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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天主為「我們祖先的天主」或「我們

的天主」’稱自己為「天主的產業」，
或「天主的聖民」（申 7:6 ）。以民的信

仰和由信仰而來的崇拜，是對唯一上主

天主的信仰和崇拜，只敬拜創造天地和

其中一切的「雅威」一上主（申 6:4-

15 ﹔ 11:13-25 ），如敬拜其他神祇，即

是背信毀約，必為上主所拋棄（肋 26 ﹔

申 31:16-18 ）。為此，以畏的敬拜與

其他民族相同之點，盡可依據人性和由

人性而來的風俗習慣，傳統思想，加以

解釋，不難明瞭﹔但不相同之點，若不

依據唯一神論、歐示和盟約的觀念去加

以解釋，就無法解釋，不能明瞭。以民

的敬禮之所以能禁絕其他民族所有的偶

像崇拜（出 20﹔申 4: 15-20﹔蘇 24: 14-
24 ）、古←、巫術、魔道（出 22: 17﹔肋

20:6目27﹔申 18:10-14 ）、紋身割體、敬

拜亡魂（肋 19:28﹔申 14:1,2 ）、神聖賣

淫、女性司祭（肋 6:12-10 章﹔ 19:29 ﹔

申 23 ：悶， 19 ）和人祭（肋 18:21 ﹔申 12:
31 ; 18: 10 ）等等陋習，就因為「雅威」
是唯一、聖潔和生命的主宰，要人絕對

服從，從心敬拜（出 19:3-9﹔申5:28-33 ﹔

6: 15-25 ）。以民一切敬禮、祭典和生活
的法律，都離不了對「雅威」的這三種

觀念。這三種觀念在梅瑟五書內恰是鼎

足而立。

「雅威」固然是無形無像的純神，

但對「雅威」的敬禮，決不能只是無跡

可尋的內在靈心敬禮，而必須有形於外

的實際表現。為此，天主藉梅瑟給自己

的百姓頒佈了「聖潔法律」（出 19-24 ﹔

肋 11-26 ），制定了「敬禮祭典」（出25-
40﹔肋 1-10 ），使以民有所遵循，而

不至於與外邦民族同流合污，敬拜邪神

而縱慾放蕩。宗教生活原為人生之本：

有什麼信仰就有什麼生活。為此，天主

與以民立約，要求以民對自己懷有信

仰，懷有絕對唯一純潔的信仰，而後敬

禮和日常生活方能絕對唯一純潔。實

在，由於以民與天主結立了盟約，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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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成了「司祭的國家」’「聖潔的國民」

（出 19:6﹔戶 16:3﹔申 7:6 ﹔ 26: 19) 
天主更有權利向以民要求「只聽從他的

聲音」（出的：26 ﹔ 19:5﹔申 26: 14; 30: 

20﹔參見耶 7:21-28 ）。但以民日後因

與外族來往通婚，結社立盟，染上了異

民的惡習，接收了異民的信仰，建立了

高丘，拜租了男神巴耳、女神阿舍辣，

舉行了人祭和神聖賣淫（耶2-5 ﹔ 7:31 ﹔
則 16﹔列上 14:22一日，列下21:2-9)'

毀盟背約，不再成為天主的子民，天主

遂只有將他們拋棄，任其流徙異鄉，受

人奴役，只留下少許對己盡忠的「遺

民」’以圖來日的復興（依 4:2-6 ﹔ 6:

12, 13﹔亞 9﹔耶 25: 1-12 ﹔ 33﹔則 l 6: 
53-63) 

自以民出離埃及，入主許地以後，
先民長，後王朝，歷史盛衰興替，全看

以民是否對上主忠信不忠信而定：忠則

興，逆則亡。此其間，天主曾不斷派遣

自己的僕人一先知，督促規勸，警告

恐嚇（耶 7:25-28 ﹔ 25:2-7 ），但他們仍
不聽從「上主的聲音」，只想以齋戒祭

租來取悅上主，求其息怒免禍﹔上主卻

再三聲明：他要求的不是齋戒，不是祭

肥，而是齋戒祭祖之所由來的服從敬畏

上主，追求實踐正義（申 5：此，33 ﹔ 6:

16-25﹔依I: 10-12 ﹔ 58:1-12﹔耶7: 1-11 ; 
歐8:11-13﹔亞 5:21-27﹔米6:6 8 ）。這

是以民敬禮「雅威」的實在意義，是舊

約思想的經緯和主流﹔梅瑟五書特別注

重的是上主的唯一，先知書特別注重的

是上主的聖潔﹔至於新約則兩者同時並

重。以民是一強項的民族（出曰：9﹔申

9:6; 31:27﹔耶 7:24-28 ﹔ 17:23 ），好
師心自用，始終不顧明瞭這兩點敢示的

重要性，只知注重繁耨條文，虛偽俗

套，墨守祭儀成規，而不顧內在的誠心

和生活的純潔，所以歷來的義人和先

知，只有被見棄而慘遭殺戳﹔到了最後

集大成殺害了萬民期待的先知，默西亞

（瑪 12:1-14 ﹔ 23:23,24﹔谷 7: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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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足了他們祖先行惡的尺度（瑪 23 :29-

36) 
梅瑟五書關於敬禮的條文，有些規

定似乎不能出於梅瑟，而是後世對於敬

禮所作的修改或增添。關於這一點，凡

稍有歷史觀念的人，決不會加以否認，

但也得承認梅瑟頒定法律典章，決不是

只為了當時，而也是為了後來，因為梅

瑟領出以民，不是為留居在曠野，而是

為進據許地，作為基業。今放下其他節

目不論，只就敬禮合法化和集中化來

說，出、肋、申三書都提到了敬禮合法

化和集中化一事（出 20:24,25﹔肋 l 7: l-
9，申 12 ）。這原是對唯一神信仰和敬禮

的必然步驟和現象，是以民成為一獨立

民族，唯一上主的聖潔民族的必然要

素。後日的分裂，與其說是政治的分

裂，倒不如說是信仰和敬禮的分裂，

（列上12:25-35 ）。政治的分裂固然是天

主的降罰（列上 12:16-24 ），但信仰和

敬禮的分裂卻不是天主所願意的（列上

13 ）。在沒有建立聖殿以前，「會幕」的

所在地即是敬禮的中心，因為「會幕」

是天主的居所，是天主與他的百姓會唔

交談的所在（出口：7-11 ），進入「會幕」

與上主交談的雖只是梅瑟（出30:36) , 

但梅瑟卻是以中人和代表的身份，出入

傳達雙方的意見。以民進入許地後，

「會幕」仍然存在，先在史羅（蘇 18: 1; 

撒上 l :3 ），後在克黎雅特耶阿陵（撒上

7: 1,2 ），繼而在諾布（繳上 21:1-7 ）和

基貝紅（列上 3:4﹔編上 16:37-43 ），最

後撤羅滿將「會幕」移置在聖殿內（列

上 8: 1-6 ）。在未有聖殿以前，「會幕」

即是天主的殿字（出 34:26﹔蘇 6:24 ）。

至於民長時代原是一過渡混亂的時代

（民 2:3-6 ），沒有政治的中心，也沒有

宗教的中心﹔民長和人民只有就時就地

向上主奉獻祭爾巴（民 6:11-27 ﹔ 13: 15-

23﹔撒上 7﹔ 9: 11-27 ; 13:8-15 ; 15: 10-
31﹔撒下 24:18-25 ）。這一切上主都容

許了（列上 3 :2 ）﹔但在建立了聖殿以

後，任何其他祭爾巴地方都不容存在（列

上9: 1-9 ）。以民和以民的君王對主忠信

不忠信，就看他們對敬禮是否惟一，除

去未除去邪神的崇拜（列下 17:7-41)•
和高丘的祭記。列玉紀和編年紀所記，

可說即是此一史事的沿革。北國君王始

終沉溺於邪神崇拜（列下 17:7-41 ），南

國君民只有希則克雅和約史雅二位君

王，先後在依撒意亞和耶肋米亞二位大

先知的講勸和協助下，厲行了宗教改
革，劇除了高丘淫亂的敬禮（列下 18: 1-

8 ﹔ 22:2『23:27 ）。但二位君王死後，後

繼的君王，不但仍然如舊，而且變本加

厲，耶肋米亞終歸不能挽救南圈，而只

有忍痛受辱，客死異鄉。由此可見，敬

禮合法化和集中化對以民是如何重要，

梅瑟法律對此如何能沒有所規定。所以

近來一些學者以為這些規定是出於大先

知的經營構思，區挽救國勢危亡高瞻遠

囑想出來的措施之說，度情授理是不能

成立的。
這一點在充軍期內和以後，尤可以

見到。流亡先知厄則克耳預言聖殿重建

以撫慰流亡的同胞（則 33-48 ）。回國

後，以民首先排除萬難重建的是聖殿和

圍護聖殿的牆垣。在乃赫米雅、厄斯德

拉、哈蓋和區加利亞督促，鼓勵、講

勸、指導下，終於在最短期內重建了聖

殿（厄上6:13-15 ），為維持敬禮的唯一

和純潔，以圖團結流亡歸來的以民，從

新簽訂了與天主結立的盟約。從新簽訂

盟約時，特別注重兩點：一是屬於積極

性的，一是屬於消極性的﹔屬於積極性

的是以民要嚴格遵守安息日﹔屬於消極

性的是以民要絕對不與異民聯姻通婚

（厄上 9﹔ 10﹔厄下 10 ﹔ 13:15-17﹔拉 2:
10-12 ）。這兩點是國破家亡後，痛定

思痛，由經驗得來的教訓，所以特別注

重。

在充軍期內和以後，以民流亡在

外，散居各地，由於環境和生活的關

係，有了「會堂」（ Synagogue ）的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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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會堂內從不舉行祭獻，只宣示信仰

( Shema ），誦經吟唱聖詠，誦讀講解經

典（厄上 9:6-15; 8:1-8﹔厄下9﹔德 51:
1 12 ）。這敬禮儀式在重建聖殿以後，

仍然存在，一直保留到新約時代（路 4:

15 21 ﹔宗 13:1442 ﹔ 17:1 3 ）。自從聖

殿再度被破壞，夷為平地後（公元 70

年），漂流天下的猶太民族，就只有靠

「會堂」來作他們精神的連繫了。

1898 年至 1908 年間，在靠近色威

（則29:10 ），尼羅河中的一名叫厄肋番

廷的小島上，發現了一些阿拉美文寫的

紙草紙文件，是公元前五世紀至四世紀

波斯征服埃及後，猶太傭兵殖民駐守邊

防，遺留下來的文獻。據其中所載，猶

太傭兵也效其他民族傭兵，為自己的神

建立寺字，建立了「上主的聖殿」﹔在

殿內不但敬禮「雅威」，也敬拜其他的

神祇，所以他們的宗教信仰已呈現混合

的色彩，這原是久居在外與異民雜居共

處難免的現象。但如果他們不違犯申命

紀的禁令，在耶路撒冷以外自建聖殿，

雖與異民雜居共處，也不會致於放棄信

仰和敬禮的純潔。由此可見，敬禮集中

化為保持信仰純一是不可或缺的。

4.2 新約時代

新的子民是「新以色列」’與按血

統的以色列相對（羅9:6-8﹔格前 10: 18; 

迦 3:29 ﹔ 6: 16 ）。舊約的敬禮到了新約

時代，仍然循序演進，但卻是成年的成

長，而不是幼年的成長，是實事的發

展，而不是陰影的發展（迦3日－26﹔羅

10:4：，哥 2:16,17 ）。這成年敬禮的發展

要直到今世終結，新天新地出現，方告

結束（默 21: 1-4,22-25 ）。希伯來書所

討論的，即是舊新二約信仰和敬禮的關

係。

新約敬禮與舊約敬禮最大的區別，

是新約敬禮乃是全人類，而不是一民族

對唯一上主的敬禮，因為天主藉自己聖

子的血與全人類結立了永遠的盟約（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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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8﹔路口：20：，希 8; 13: 18-21) 

全人類獲得了救贖，「在子內」成了天
主的子女﹔為此，新約的敬禮是「子對

父」的敬禮。如果說舊約的敬禮是「忠

僕對主人」的「敬畏」（羅 8: 1 k 希 3:

5,6﹔若 15:15 ），那末新約的敬禮即是

「孝子對慈父」的「敬愛」（若 3: 16﹔羅

8:32﹔若－3:1 ﹔ 4: io ）。同時舊約的敬

禮既是一民族的敬禮，就有其固定的地

點：新約的敬禮既是全人類的敬禮，就

沒有其固定的地點，全世界都是朝拜主

的地方（拉 1:10-14﹔若 4:20,21 ）﹔並

且，新約的敬禮是「在於神」’「在於

真」的敬禮（若4:23,24 ）：「在於神」，

因為聖神，真理之神，與世人同在，在

世人內，同世人朝拜父（羅8:14-17 ）﹔

「在於真」，因為世人「在基督內」’即
在舊約一切敬禮所預表的「實體」內，

朝拜父（哥 2: 17﹔希 9:9,10 ），父尋求

的即是這樣的敬禮和這樣敬拜他的人﹔

然而人也只有「在基督內」’緩能這樣

敬拜父（若4:25,26 ）。主在若4: 19 26 

所議論的，要是人明瞭舊約一切敬禮所

追求的目的，和在新約內如何達到了這

一目的，並不是反對任何外在的敬禮，

或強調任何內在的敬禮，因為舊約也強

調內在的敬禮，只不過不像新約這樣尖

銳、透徹、明顯，原因是舊約並不如新

約這樣充滿天主聖神（若 I :33 ; 3:5 ; 7: 

39 ﹔ 14:26 ﹔ 20:22﹔參見戶 l 1 :24 30 ; 
則 11:19,20 ﹔ 18:30-32 ﹔ 36:26 28 ：，岳

3: 1,2 ）。新約的敬禮實在是人藉聖神在
基督內對天父的敬禮，實質上是注重內

心，但並不輕棄外在的敬禮，因為這一

切都是在聖神推動下而舉行的（羅8:26﹔

弗 6: 18﹔猶20 ）。基督自己就要他的門

徒舉行外在的敬禮（路22:19：，格前 l 1: 

23-26 ），齋戒施捨（瑪 6:1 13,16-18; 

路 5:33-35﹔若 12:8 ﹔ 14:13,14 ），結

社集會，舉行祈禱（瑪 18:19,20﹔若 15:

7,16,17 ﹔ 16:26,27 ）。為此，基督離世

升天後，宗徒和初興教會的信徒，就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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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私人和公眾的敬禮，這由記錄初興教

會生活的宗徒經書內，在在可以得到證

明，不必細加引證。

從此新約的敬禮在聖神敢迪引導下

逐漸發展。起初雖未與聖殿分離，但在

聖殿內卻自成一體（宗2：桶，47 ﹔ 3: I ; 5: 

12, 13, 19 凹，42 ）﹔雖仍奉行猶太的體

規（宗 21:20 26：，參見的：7-21 ），但漸
漸己擺脫梅瑟法律的束縛，而獲享基督

給自己爭來的自由（若8:36﹔迦 5: 1) ' 

有了自己的敬禮日期（谷 16:2﹔若20: 1; 
宗 20:7﹔格前 16:2峙，默 I: 10 ），節慶

（格前 5:7,8﹔參見若 2: 13 ; 6:4; 11: 
55 ），祭祖（格前 10:14-22 ），司祭（希

4:14-5:10﹔ 8 ），聖殿（若 2:19﹔瑪 12:

6﹔希 9:11-14 ）：有形的聖殿，是信徒

集會地﹔無形的聖殿，是藉聖神在基督

內結合自成一體的信徒集團（格前 3:

16, 17﹔格後 6: 16 18﹔弗2:19 22﹔伯前

2:4-10 ）﹔為此，信徒隨時隨地可以結

社集會舉行敬禮，奉獻祭獻，施行聖

事。

主在世宣講福音時，就要求人尊敬

他如同尊敬父（若 5:19-30 ），明示世

人，沒有他就沒有父，不能到父那裡去

0馬 l 1 :27 ：，若 6:37-47 ﹔ 14:5-11 ）。新

約子民明瞭主成了自己的一切，賴主獲

得了一切（若 l 16, 17 ﹔ 3:35，而﹔格前

1 :4,5,30,31 ，哥 l :15-20 ），在主耶穌升

天後，就敬禮耶穌如同敬禮父，稱耶穌

為主為天主（斐 2:9-1 l ﹔羅 10:9, 14:9-
12 ），與聖父同享光榮（若 17: 1-5﹔瑪

26:64﹔谷 16: 19﹔宗 7:55,56 ）。一切敬

禮以主耶穌為中心，但最後的目的還是

天主聖父。固然他與父同性同體（若 10:

30 ），但父比他大，因為他出生自父，

奉父命而來，還要返回父那裡去（若14:

2 8 ）﹔他來世在世只是為奉行父的旨

意，只是為尋求父的光榮。父為報答子

的愛，就要世人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以

子的光榮為自己的光榮（若 3:35 ﹔ 5:20 ﹔

8:54 ; 14:13,21,31 ; 17: 1-5,23-26) 

所以新約的敬禮是信仰唯一父，唯一

子，唯一聖神，藉唯一聖神，在唯一子

內，對唯一父的敬禮﹔信仰唯一，聖洗

唯一，祭獻唯一，司祭唯一﹔新約的敬

禮為此比舊約的敬禮更表出它的純一

性。新約的敬禮，雖隨信徒由時代環境

造成的生活而有所改變，但也只是形

式，其基本要點卻始終如一：藉聖神在

基督內敬拜天父。

就如在舊約敬禮內，一些學者企圖

找尋一些拜物和異民敬禮的痕跡﹔同樣

在新約敬禮內，一些學者也想找出一些

當時盛行於小亞細亞一帶的異民敬禮，

尤其所謂神秘、宗敬禮的痕跡，以證明新

約敬禮是由這些神秘宗敬禮演化而來，

或是由這些神秘宗敬禮雜湊而成的一種

混合神秘宗敬禮，對這一創舉功不可滅

的，是受過猶太和希臘教育，聰名絕頂

的保祿。我們姑且不論保祿本人思想和

心理出奇的轉變，只將新約的內容和他

所宣講的道理，與這些神秘宗派的教義

和禮規兩棺比較，就可看出，不但有天

淵之別，而且是冰炭不相容（若 5: 12-

47 ﹔ 20:30,31 ﹔宗 4:12﹔格前 10:14 22 ; 
格後6:14 18﹔迦 1 :6-16﹔若二7-11 ）。

至於一些稱謂或儀式相同，那也只不過

是人同心、心同理的表現而已﹔與新約
敬禮有淵源關係的只有舊約的敬禮（格

前 10:1-13﹔希 7-9)

此外，還有一點，不論舊約或新約

敬禮，女性只有參禮，而沒有主禮的權

利。這一觀念全是由對「神」的觀念而

來。外邦民族對「神」的觀念，總不免

帶點「性」的色彩和性質，所以有女司

祭的設立。但在歐示的宗教內卻不然，

知道「神」是唯一的純神，故嚴禁敬禮

涉及「性」，而導致不潔或淫亂（創耿

于13; 18:16-21 ﹔ 19:24,25﹔出口：24,25 ﹔

34:12-16﹔則 16 ﹔ 23 ），司祭則全由

「神」或依「神」的敢示選立委任（希5 ）。

在舊約內，不但對此毫無異議，而且以

此自別於其他的宗教（巴6:27一凹，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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肋 12:4 ﹔ 15:14,20 ）。到了新約時代，

萬民歸化，初興教會內，由外邦民族歸

化的人士又重蹈覆轍，再陷於邪神崇拜

的陋習，所以宗徒們極力排除，加以肅

清（羅 6:12-19; 13:12-14﹔格前 12:2 ﹔

哥 I: 13﹔得前5:4﹔參見伯前2:9, 10﹔伯

後 3 ）。力求解放，要求事事與男性平

等的女性，企圖在敬禮上也分佔主禮的

地位。保祿依據經義閻明男女平等在於

何事上以後（格前 7﹔迦 3:26-28﹔弗 5:

21-33﹔參見創1 :26,27 ; 2:21-23 ; 3: 16-
19 ），仍堅持女性在敬禮一事上，不應

分佔主禮的地位（格前 l I :2-16; 14:32-

40 ）﹔並且鄭重聲明，這並非他獨自的

主張，而是全教會的公論，是主的誡

命。誰若不承認，就也不要承認他是受

神感的人 （ Pneun叫ikos ﹔格前 l I: 16 ; 

14:36-38) 

我先民是敬神的，常舉行祈禱祭

租，對於敬神的大典，祭靶，尤為重

視，以致凡事必祭，祭先必禱：祭

天，祭地，祭祖宗﹔祈天，祈地，祈
祖先。周禮、儀禮、禮記，三禮所

載，盡屬有關敬神的祭靶，或與祭祝

相關之事。後世歷代的史書，亦沒有

不專書討論祭紀的。就這一點而論，

稱我國為禮儀之邦，實可當之無愧。

但因我國民族對「神」從來沒有一清楚

的觀念，所以對於「神」的敬禮從來也

就沒有一定的界限，所祭繁多，祭神

祭而且不分。依聖經經義只有「神」’唯

一的「神」’天地萬物生死的主宰，可

享祭靶，其餘一切概不可對之舉行敬

神的敬禮，奉香獻祭。舊約教會與新

約教會主革堅持由這一信仰而來的敬禮

的純一，曾屢遭受迫害﹔凡是教難，

都無不與此有關。明清來華的傳教

士，為完整保持確定這一信仰敬禮的

純潔，也曾對於我國民間的祭租，興

起了激烈的爭辯。實在，一民族的信

仰，實可由其對「神」的敬禮得到結

論：－敬禮法則是信仰法則」’實是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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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不刊的定論。為此，若要清楚明瞭

我國民族歷來所懷的信仰，就不得不

研究我國歷來對「神」的敬禮，尤其敬

神大典 祭班。
見 1757 祭記、 2057會幕、 2107 聖殿，殿

字、 2341 慶節、 1245 祈禱，禱告。

2052 新﹝培路息翁！
Sin, Pelusium 

城名，是埃及的要塞重地。厄則克

耳先知預言新城要遭巨大的災難，它的

邪神要被消滅創除（則 30:15,16 ）。這

座重要的古城琨今已是廢墟一堆，即發

辣瑪（ Farama ）廢墟，位於塞得港東約

三十公里處。尼羅河的最東部及最重要

的一個支流治此城而過，距地中海只有

一公里半之遙。由此可知它地位之重

要，是為當時兵家必爭之地。波斯人曾

在此處打敗埃及，而建立了波斯行省。

除了聖經外，不少的古老文件中亦曾提

及到它。

2053 新月﹝月朔﹞
New Moon, Neomeniae 

一切古東方民族對每次新月之出

現，無不視為一重要的大事，因為他們

確信它與植物及牛羊牲畜之豐產有著密

切的關係，這就是使用陰曆及向月亮頂

香禮拜的主要原因。在以民間行這種敬

禮的是要處以死刑的（申 4: I 9 ; 17:3 

5 ），因為它對惟一神的信仰具有莫大

的危險（列下 23:5 ）。在客納罕月神敬

禮（民 8：泣，26 ）的存在，有在革貝。爾及
其他地方，被考古學者挖掘出來的一些

具有宗教意義的半月形裝飾物為證。

但是在沒有信仰危險的條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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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也是在每月之初大事慶祝。這一天

為他們是歡樂高興的日子，他們並向天

主祭獻特別的祭品（戶28: 11 15﹔則46:

6,7﹔見列下4:23 ：，歐 2: 11 ﹔依 1: 18 ）。

每年的七月初一為以民更具有特殊的意

義，因為它是秋收之際，又是一年之始

（非教曆年，而是國曆年之始，戶 29: 1 』

6﹔肋 23:24,25 ）。這種舊約時代的習

俗，沿行直至舊約末期（厄上3:5：，厄下

10:34﹔編上 23:31 ：，編下 31 :3 ）。甚至

在新約上仍有些經文（哥 2: 16﹔見迦 4:
10 ），提到一些由猶太主義的回頭者，

對舊約時代的一些習俗太過拘泥保守，

而有礙基督徒的自由。

見 263 日、 265 月。

2054 新約

New Testament, Novum 
Testameritum 

兒 2072 盟約。

2055 新約徵引
Citations of 0. T. in N. T. 
Citationes V. T. in N. T. 

舊約是新約的前身、準備和預像，

因為舊約只是「未來美物的影子」’新

約才是「事物的真相」（希 10: 1 ）。由於

這雙方的密切關係，舊約與新約是不能

分離的，正如聖奧斯定所說：「新約隱

於舊約，舊約顯於新約」 （ Novum in 

Vetere Latet. Vetus in Noνo Patet ） 。因

此新約的作者屢屢引證舊約，或是為證

明舊約的預言已應驗了，或是使舊約的

經義在新約的光照下得到圓滿的解答。

這些舊約在新約中的引文（ Citations 或

Quotations ）約有三百處（對此數字，學

者仍未有，且難有一致的意見）。這裡

所說的「引文」’只指那些明文的引

證，即說明「經上記載說」（或類似字

句）或逐字引證，或上下文表示作者實

在願意引證的舊約經文，至於那些（特

別在默）反映舊約思想或以舊約字句作
陪襯的經句，則不計算在內。本文討論

的，只是這些明文的引證：我們先將新

約引證舊約的經句出處，對觀陳列出

來，然後簡單指出這些引證的特徵。

1 引文的出處
這裡我們依照 Venard 及 Nestle

的研究結果，將引文列表於後：凡有

「經上記載說」或類似標題的，我們在

表格內都加上＊號。由於思高聖經學會

出版的聖經舊約大部份譯自瑪索辣經

文，所以在下面表格引用經書時，也按

照這希伯來文本的章節（與七十賢士譯

本的章節間有出入）引用，使讀者易於

搜索。有志學者，可自行參閱七十賢士
譯本的章節。

1.1 對觀福音的專︱文

對觀福音的引文，大部份出自耶穌

口中。其中一部份是三位聖史一同記載

的，多見諸福音最後的幾章。

瑪 谷 路 引證舊約

*I :23 一， 依 7:14

*2:23 出的 12

*2:6 米 5:1

持 2:15 歐 l 1:1 

*2:18 耶 31 ﹒： 15

*3:3 *I :3 *3:4-6 依 40:3-5

本4:4 *4:4 申 8:3

常4:6 *4:10,11 詠 91 :11,12 

本4:7 *4:12 申 6:16

*4:10 *4:8 申 6: 13 

*4:18,19 依的。： l; 5日6

*4:15,16 依 9:1

*5:21 出 20：日

*5:27 出 20:14

端5:31 申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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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若望福音的引文
瑪 谷 路 引證舊約

2、5:33 戶 30:3

*5:38 出 21:24;

肋 24:20

*5:43 肋 19:18

*8:17 依 53:4

9:13 歐 6:6

*11:10 *1 :2 本7:27 拉 3:1;

出 23:2日

12:7 歡6:6

*12:18-21 依42:1-4

* 13: 14,15 4:12 8:10 依6:9,10

*13:35 詠78:2

*15:4 *7:10 出 20:12;

21;17：，申 5:16

*15:8,9 *7:6 依 29：日

9:48 依 66:24

18:16 申 19:15

*19:4,5 10:6-8 創 1 :27; 2:24 

19:18,19 10:19 18:20,21 出 20:12-16﹔

申 5:17-20;

肋 19:18

*21:4,5 區9:9：，依 62:11

*21: 13 *11: 17 * 19:46 依56:7：，耶 7:11

持 21:16 詠 8:3

*21:42 本 12:10 *20:17 詠 118:22,23

*22:24 *12:19 *20:2日 申 25:5,6

*22:32 *12:26 *20:37 出 3:6

*22 :‘ 37 *12:30 * 10:27a 申 6:4,5

特 22:39 *12:31 *10:27b 肋 19:18

*22:44 *12:36 *20:42,43 詠 l 10:1 

*24:15 13:14 達 12:11

*22:37 依 53: 12 

*26:31 *14:27 區的。7

*27:9,10 臣 l 1:13 

27:46 15:34 詠 22:2

23:46 詠 31 :6 

1154 

若 引證舊約

1 :23 依 40:2 （瑪 3:3：，谷 1 :2,3; 

路 3:4-6)

* 2:17 詠 69:10

* 6:31 詠78:24

* 6:45 依 54：日

* 8: 17 申 19:15 （瑪 18:16)

* 10:34 詠 82:6

* 12:15 區 9:9 （瑪 21:5)

* 12:38 依 53:1

* 12:40 依 6:10 （瑪 13:14,15；谷 4:12;

路 8:10)

* 13: 18 詠 41:10

* 15:25 詠 35:19

* 19: 18 詠 22:16

* 19:24 詠詔”（瑪 27:35)

* 19:36 出 12:46：，戶 9:12

* 19:37 匣 12:10

1.3 宗徒大事錄的引文

宗記載有二十七篇講道辭（參閱

「斯德望」條），大部份引文見諸這些講

道辭中。

刀位主立, 引證舊約

* 1 :20 詠 69：鉤， 109:8

* 2:17-21 岳 3: 1 5 

起 2:25 28,31 詠 16:8-11

* 2:34,35 詠 l 10:1 

* 3:22,23 申 18:15,18

3:25 自l 12:3; 18:18; 22:18 

* 4:25,26 詠 2:1,2

7:3 創 12:1

7:6,7 直lj 15:13, 14 

7:27,28,35 出 2:14

7:33,34 出 3:5-8,10

* 7:37 申 18:15

7:40 出 32:23

* 7:42,43 亞 5:25-27

* 7:49,50 依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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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丘可, 引證舊約

* 8:32,33 依 53:7,8

* 13:22 詠 89:21

本 13:33 詠 2:7

* 13:34 依 55:3

* 13:35 詠 16:10

路 13:41 哈 1 :5 

* 13:47 依 49:6

* 15: 16,17 亞 9:11,12：，耶 12:15：，依 45:21

* 23:5 出口：27

* 28:26,27 依 6:9,10

1.4 保祿書信的引文

﹛呆祿書信中，除了斐、哥、費、得l

前及鐸外，其他書信都有舊約的引文，

大部份見諸教義書信中（羅、格前、格

後、迦、弗及希）。可見聖保祿在說教

中，特別著重舊約的權威。

保祿書信 引證舊約

羅 1:17 哈 2:4

2:24 依 52:5

3:4 詠 51 :6 

3:10-.18 詠 14: I 3 (=53:2 4); 5 ：間，

140:4; 10:7﹔依 59:7,8：，詠 36:2

* 3:20 詠 143:2

4:3 創刊6

4:7,8 詠 32:1,2

4:17 創 l 7:5 

4:18 創 15:5

7:4 出 2日 17：，申 5:21

8:36 詠 44:23

* 9:7 直lj 21 :12 

9:9 創 18:10

* 9: 12 宜。 25:23

9:13 拉 1 :2,3 

* 9: 15 出口， 19

9:17 出 9:16

9:25,26 歡 2:25,l

9:27,28 依 10:22,23

9:29 依 1:9

9:33 依 8:14; 28:16 

保碌書信 引證舊約

10:5 肋 18:5

10:6-8 申 30:12-14

10:11 依 28:16

* 10: 13 岳 3:5

10:15 依 52﹔7

10:16 依 53: I 

* 10:18 詠 19:5

10:19 申 32:21

10:20,21 依的1,2

11 :3 列上 19:10-14

* 11 :4 列上 19:18

11 :8 依 29:10：，申 29:3

ll:9,l0 詠 69:23,24

l 1:26,27 依 59:20﹔ 27:9

合 l l :34,35 依 40:13：約 41:3

12:19 申 32:35

* 12:20 藏 25:21,22

13:9 申 5:17-20﹔肋 19:18 ﹔

出 20:13-17

14:11 依 45:23

15:3 詠 69:10

15:9 詠 18:50 （＝撒下 22:50)

15:10 申 32:43

15 ;l 1 詠 l 17:1 

15 ;12 依 i l:l,10 

15:21 依 52:15

格前 1 :19 依 29:14

l:3 l 耶 9:23

2:9 依 64:3：，的： 17

* 2:16 依 40:13

3:19 約 5:12,13

3:20 詠 94:11

6:16 ijlj 2:24 

9:9 申 25:4

10:7 出 32:6

事 10:26 詠 24:1

14:21 依 28:11,12

* 15:32 依 22 ：日

15:45-47 自j 1 :26; 2:7 

15:54,55 依 25:8：，歐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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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祿書信 引證舊約

格後 4日 詠 116:10

6:2 依 49:8

6:16 18 肋 26:12﹔則 37:27：，依 52:11:

撒下 7：“
8:15 出的 18

* 9:7 籤 22:8

9:9 詠 112:9

• 10:17 耶 9:23

* 13: 1 申 19:15

迦＊ 2:16 詠 143:2

* 3:6 創 15:6

3:8 創 12:3; 18:18 

3:10 申 27:26

* 3: 11 哈 2:4

* 3: 12 肋 18:5

3: 13 申 21 :23 

3:16 創 12:7 (13:15 ; 17:7; 22:18; 

24:7) 

4:27 依 54:1

4:30 自lj 21 :10 

5:14 肋 19:18

弗 4:8 詠的19

* 4:25 區 8:16

* 4:26 詠4:5

5:14 依詣的， 60:1

* 5:31 自lj 2:23,24 

* 6:2,3 出 20:12﹔申 5:16

得後＊ 1 :9,10 依 2:10

弟HIJ 5: 18 申 25:4

弟後＊ 2:19 戶 16:5

希 1 :5 詠 2:7：，撒下 7:14

1:6 詠 97:7

* 1:7 詠 104:4

1 :8,9 詠 45:7,8

1:10 12 詠 102:26-28

1: 13 詠 l 10:1 

* 2:6-8 詠 8:5 7 

* 2: 12 詠 22:23

x 2:13.14 依 8:17, 18 

"Yi』－1:3-7 詠 95:7-11

x -l:-l 自lj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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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祿書信 司︱證舊約

* 5:5,6 詠 2:7; 110:4 

6:13,14 自IJ22:16,17

* 7:17 21 詠 110:4

8:5 出 25:40

* 8:8 13 耶 31:31 34 

9:20 出 24:8

10:5-10 詠 40:7 9 

* 10:16,17 耶 31 刃，34

* 10:30 申 32:35，施，詠 135:14

1日 37,38 哈 2:3,4

11 :18 創 21:12

11 :21 創 47:31

* 12:5,6 第 3:11,12

12:20 出 19:13

12:21 申 9:19

12:26 盡 2:6

事 13:5 申 31:6,8：，蘇 I :5 

13:6 詠 118:6

1.5 公函的引文 畫一一一十猶及若一、若二、若三都沒有舊約

引文。只見諸雅及伯前、伯後。

公函 引證舊約

雅＊ 2:8 肋 19:18

* 2:11 出 20:13,14﹔申 5: 17.18 

* 2:23 創 15:6

* 4:6 嚴 3:34

i白自lj * 1:16 肋 l l 料， 19:2

1:24,25 依 40:6-8

* 2:6 依 28:16

2:7 詠 118:22

2:9 出 19:6

2:22 依 53:9

3:10 12 詠 34 ：日－ 17

3:14,15 依 8:12,13

4:18 嚴 11 :31 

5:5 議 3:34

伯後雪， 2:22 竄犯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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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默示錄的引文

按照學者的統計，默的四百零四節

中，有二百七十八節反映舊約的思想

( Swete ），其中暗示的舊約經旬出處，

共有五百一十八處（ Gelin ）﹔但明文的

引證’只有下列三處（ Vanhoye) 

默 ︱引證舊約
I :15 I 則 43:2

10:10 1 則 3:3
18:1 I 則 43:2

2. 引文的特街

上面列出的，是新約中的舊約引

文，共引證了二百六十四處舊約經句，

見諸於新約二百五十四處不同的章節

（無疑的，這兩個數字可因學者們統計

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出入）。從這些引文

中，我們發現下列幾點主要的特徵。

2.1 引詣的經書

在新約中引證的經書，以梅瑟五

書、先知書（尤其是依）及詠為最多﹔

其他歷史書及訓誨書則很少引證。

2.2 引語的方式

可分「單句引證」（只引一句）及「複

句引證」（引用多句）兩種﹔後者又有兩

個不同的方式：一是「串聯複句引

證」’即將多處的經句一連串的順序引

證（如羅 10:14-21 ﹔ 15:9-12﹔格前 3:

門，20 ）﹔一是「混合複句引證」’即將

多處的經句合成一句或一段加以引證

（如瑪 19:4,5﹔羅 3: 10-18 ﹔ 9:33 ）。這

「混合複句哥︱證」的方式，也是宗徒時

代的教父們喜愛採用的﹔這方式很可能

出自公元前一、三世紀為說教用的舊約

選集。

2.3 ~I 艾的引語

從上列表格屢屢加上的＊號，我們

可以看出在引經時，新約作者屢屢加上

引語。在四福音及宗內的引語有多種，

如「這是為應驗（上主）藉（某）先知

所說的話」（屢見於瑪及若），或「應驗

經上的話」（若 19:36 ），「正如（某）先

知說的」（如瑪24: 15﹔谷 7: 10﹔若 1 :23 ; 
宗 2:17,25 ），「經上說」（若 19:37) ' 

「先生日（或經上）記載」（瑪2:6 ﹔ 4:4﹔谷

1 :2﹔宗 l :20等處﹔特別若多用）﹔「（古

人）說過」（瑪5：剖，27，訓，刃，兒，43) ' 
「天主說」（瑪 15:4; 22:32﹔宗4:25 ） β
在保祿書信中，則屢厝「經上記載」或

「經上說」，有時也加上聖經作者的名

字（去日羅4:6 ﹔ 9:27-29 ），有時只用「說」

字（弗5: 14及希）。在公函中，則用「經

上記載」（雅2:8：，伯前 l : 16 ），「說」（雅
2: 11 ），「應、驗經上所說」（雅 2:23 ）。
在默的三次明文引證中，都沒有引語。

2.4 ~I 艾的原文

除了瑪的一部份引文取自希伯來文

聖經外，大致來說，新約作者引證的經

旬，全取自七十賢土譯本，即使後者與

希伯來文本的經義相異亦然，（如宗的：

17＝亞 9: 12﹔羅 15: 10＝申 32:43﹔格後

4: 13 三詠 l 16:10 ）。他們的引證，除了

希（ 9:30 則除外）及保祿書信局部的引

文是逐字引證外，都是按經義引證的，

因此，字面上屢與﹛七十賢士譯本〉有

差異，但有時他們也按瑪索辣本加以修

正（如瑪 l 1: 10 三拉 3: 1 ﹔若 19:37 三亞

12: 10﹔羅9: 17 三出9: 16 ﹔ 12:19 ＝申32:

35 ），或採用與瑪素辣本很近似的譯本

（如經 10:15 ＝依 52:7﹔伯後 4:22 ＝綴

26: 11 ）﹔有時則引證與瑪索辣本及七十
賢士譯本都不同的譯文（如格前14:21 = 

依28:11,12 ）﹔但有幾次（如格前2:9=

依64:4c ）則引證阿伯美文譯釋本（參閹
「塔爾古木」條〉。

2.5 尋︱文的經義

新約的引文，除了在保祿書信（尤

其是希）內，有幾次加上寓意外，大致

來說，都保留舊約經句字面上的意義

（參閱「聖經解釋學」條），特別在引證

舊約的神律或梅瑟法律（如瑪 5：剖，27,

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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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刃，兒，43 ）、倫理格言（瑪 4:4﹔羅

12: 16,20﹔格後 9:9 等處）、歷史事蹟

（如宗 7: 1-53 ）及先知們的默西亞預言

（如瑪 12:18-21 ﹔ 22:44﹔路22:37 ），舊

約經句的字面意義更來得顯著。但有時

新約的作者，將舊約字旬的字面意義加

以引仲、深入、擴張或超然化（如瑪22:

32﹔宗 15: 17﹔羅 1: 17﹔迦 3: 11 ）﹔特

別引證舊約的預像人物或事蹟時，更是

如此（如瑪2: 15 ﹔ 3:3﹔若6﹔宗2: 17 ）。
可是舊約的經句在新約的引文中，有時

也與原有的意義相差很遠（如格前2:9=

依 64:3﹔羅 2:24 ＝依曰：5﹔宗 7:42 = 

亞 5 :25-27) 

2056 會堂

Synagogue, Synagoga 

這個希臘名詞的意思是「集會」或

「緊會」之謂，但漸漸變成了一個聖經

上的術語，專指一切宗教性的敬禮、誦

經，聽司，，、祈禱等的集合，進而指由多

數人集合起來的團體，比如以色列民族

被稱為「以色列會眾一會堂」（出 12:

19 ），被棄的以民稱為「撒彈的會眾

一會堂正默2:9 ﹔ 3:9 ），較小的團體

被稱為某某地方的會堂（宗6:9 ），如此

「會堂」相等於今日的「教會」名詞。最

後「會堂」這個名詞也是指人們集會的

地點而言，這種說法於新約中屢見不鮮

( ll馬 4:23 ﹔ 10: 17﹔谷 1:23 等）

1. 會堂的歷史

以民向來的宗教中心是耶京的聖

殿，只有在聖殿中可以舉行對天主的祭

記。但是，在公元前 587 年的大難中，

耶京及聖殿盡被破壞無餘，百姓被俘充

軍至巴比倫，這批如喪家之犬的百姓，

內心的苦悶，及生活的困厄’是不言而

喻的，是以他們迫切地需要宗教的生

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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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來作為精神的寄托，及精誠團結的

媒介，而自動地開始興建會堂，作為大

家聚會之所。在這裡大家同心同德，研

究聖經法律，講解宗教上的疑難，激發

人們對宗教的熱誠，提倡公共祈禱的善

習，而從事宗教的徹底革新，創造出一

個新面貌的民族，以彌補過去百姓對宗

教的冷淡及漠不關心的態度。這完全符

合了天主使百姓充軍的目的。

會堂的存在並沒有因著公元前 516

年聖殿的建成而有所式微淘汰，更未被

~rr除。回歸聖地的百姓首先在聖殿之

外，利用私人的居處代替會堂，但在公

元前三世紀已發現了不少獨立的會堂建

築，據傳說只在耶京就有四百八十座之

多，這固然是誇大的說法，但會堂的有

增無減卻的確是事實。跟著猶太人的遷

移他方，於是在僑居的地方也興起了會

堂，在當時羅馬大帝國的領域中竟有一

百五十座會堂存在。

2. 會堂的構造

定型之後的會堂方式，是一間長方
形的大廳，它的方向一定要朝向耶路撒

冷（達6: 10 ）。其中最寶貴的東西是「藏

經櫃」中的經書，其次是講經台。台上

有一盞或兩盞七文燈，廳堂的中間及周

圍有供人坐依的長方木凳或石凳。除此

之外，則是肅然四壁，空空如也。但是

自公元第一世紀始，會堂的內壁上有了

繪畫和雕刻，諸如人物、鳥獸、花草等

等的裝飾品，而會堂的附近更建立了小

學校及客棧，但這要視會堂的經濟情形

而定。

3. 會堂的行政

每座會堂有固定的負責人員，其主

管稱為「會堂長」（路 8:49等）。在聖地

普通是由當地的首腦人物出任，比如鄉

長或村長等人，另有一位或兩位助理

員，負責會堂中的秩序，吹號召集群

眾，保管經櫃’維持清潔，或者執行對

犯法人的處罰等（瑪25 :34 ），猶如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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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衣房的管理員。其次還有捐款人員及

教導幼童的人員，猶如今日的傳教員。

會堂集會的日子，大都是在安息日

及其他節日上，但在其他的日子上，只
要有重要的理由也可以召集信眾，比如

在守齋日上等。熱心的猶太人有的甚至

有天天到會堂祈禱的習慣。至於集會的

程序則不外如下：

3 .1 首先公念「協瑪」（意即「你要聽」）

經文。這段經文是取自五書，由

三段組合而成（申 6:4-9 ﹔ l 1: 13-

21 ﹔戶 15:37 41 ），意義十分重

要，猶如我們今日的「信經」和

「天主經」。在後期的集會中（可

能是在耶穌時代），更加念「十八

端祝福祝文」’是為敬禮的第一

階段。

3.2 誦讀梅瑟五書及先知書。將五書

分成段落，按照週期，每三年讀
完全部五書，如此週而復始。但

是先知書卻沒有硬性的規定，似

乎每次可任選一段（見路4: 17 ）。

3.3 讀完經書之後的下一步工作，便

是由經師翻譯及解釋所讀的經

文，因為充軍歸來後的以民所用
的語言是阿伯美文，而不是原來

聖經上的希伯來文，是以這種翻

譯同解釋是十分需要的。他們並

把權威的解釋，彙集成書，這就

是通常所說的「塔爾古木集」

(Targumin ）。

3.4 接著會堂長或臨時聘請的人員，

宣講一篇勸善戒惡的道理（見宗

13: 15) 
3.5 最後，集會的禮儀是以亞郎的祝

福來結束（戶 6:24-26 ）。這段祝

福如有司祭在場，當然由司祭誦

讀，不然則由全體會眾同聲公念

而畢。

4 會堂的重要性及其意義

建立會堂的最初目的，並不是取代

聖殿，因為在任何會堂，是不准舉行祭

2057 - 2058 

獻大禮的。它的主要目的是將宗教的訓

誨深入民間，激發其宗教的熱誠，事實

上這種目的也完全達到。除此之外，它

更在聖地，尤其在猶太人僑居之地，保

存了猶太人的傳統、文物和制度。它的

確成了猶太民族精神的具體象徵、支持

和堡壘。這在公元70年聖殿徹底毀滅之

後，它更成了猶太主義的惟一宗教中

心。經過它在外教多神信仰的民族中，

傳揚了惟一真神的敬禮，給後來傳教的

宗徒們預備了很好的基礎和道路（見宗

9:30 ; 14:1 ; 16: 13 ; 17:1; 18:4,20; 19: 
8) 

其次，猶太會堂中的敬禮，也的確

是基督教會內敬禮的雛型。今日彌撒中

的部份禮儀即源於會堂。不同之點是基

督教會中彌撒的敬禮中心，不再是讀經

祈禱和講道，而是重行耶穌十字架上的

祭獻，這是猶太會堂中所絕對沒有的。

2057 會幕

Tabernacle, Tabernaculum 
見 1691 帳棚。

2058 模形文字
Cuneiform Writing, Scriptura 
Cuneiformis 

今也稱箭頭文字，以其字形如箭

頭。這箭頭文字，據近一世紀考古學家

的研究，為公元前四至五千年前，居住

在美索不達米亞南部之叔默爾人所發

明，最初只是將某種具體東西刻畫在泥

塊上（象形），讓太陽晒乾’之後再把

泥塊用火熔烤。以後在刻畫時改用削尖

的蘆葦，由於改用蘆葦，線畫較為細
緻，且逐漸將曲線改為直線，這一改進

使原有的符號，除原有的意思外，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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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一意形（或會意）如~這一符號原意指

人的腳，過後也有「走」的意思，這即

箭頭文字之由來。

叔默爾人最初用這些符號只是為記

些家常瑣事，之後也為宮廷所採用。最

初這文字是由上而下直寫，後來為了書

寫便利（書寫時，左手執泥塊或石塊，

右手執刀筆），而改為自左至右橫寫，

書寫時既利用尖形的東西（或蘆葦或尖

刀），是以頭部較粗較深，而尾部較淺

較細，因而形成了「棋子」或「箭頭」形

狀，故西歐考古學者稱之為 Cuneiform

Writing ’而我國譯為模形或箭頭文字。

這箭頭文字，既如上述為叔默爾人

所發明，但發揚廣大其用途的，則當歸

功於阿加得人。阿加得人原屬閃族後
裔，當他們由北部侵入幼發拉的和底格

里斯兩河流域後，他們原來本無文字，

遂採用了叔默爾人的箭頭文字，當然為

了就合他們的語言，對原有的文字不免

有所變更和改進，如叔默爾人的語言為

純單音，稱人為“Lu”，而阿加得人則

按他們的語言改稱“Amelu”。以後因了

他們，尤其日後形成的亞述、巴比倫等

大帝國的影響，使古代近東各種族，如

赫特族、厄藍族、屬黎族等都採用了這

種文字，當然他們也都各按他們的語

言，對原有的文字有所變更，因而這一

文字通常稱為叔默爾←一阿加得文字。

由阿加得族後來形成了亞述大帝

國，它的歷史可說由撤爾貢王朝始（約

於公元前2000年左右），直到烏爾第三

王朝，它的文字仍是正楷，但自從巴比

倫第一王朝開始，這種箭頭文字發展為

兩種趨勢，即新亞述體和新巴比倫體，

前者較清楚整潔，採直線形，後者則仍

採曲線形，介於古式與新式之間。公元

1922年在卡帕多細雅所發掘的小泥塊文
件，即屬這類箭頭文字。按專家的意

見，遠在卡帕多細雅能發現這類文字，

並非因這類文字當時在卡帕多細雅已廣

為應用，極可能是由美索不達米亞來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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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經商的商人，把該類文字帶至該處。

此外 1928 年以及 1948 年在霞斐爾
( C. F. A. Schaeffer ）指導下在辣市沙木

辣（ Ras-Shamra ）（即古排尼基地方，今
敘利亞西北部）發掘出的，即今日所慣

稱的「烏加黎特文件」’所用的也是這

類箭頭文字。按專家考據，烏加黎特文

件，僅採用了箭頭文字，也只藉用了箭

頭文字來寫他們原有的語言，而且總共

只有三十個符號，即今日西歐文字中所

稱的子音字（ Consonant ）。這些文件據

考古學者的意見，當屬公元前 2000 年

左右的產品，這樣足證這個所謂阿加得

箭頭文字流行之廣泛。這一文字直流行

到公元前五百多年波斯大帝國時代，之

後，逐漸為更便利的阿拉美文及以後的

希臘文所代替。

見 491 字母。

2059 楊樹

Poplar, Populus 

這種樹可能只兩次見於聖經，其一

是雅各伯給拉班放羊時，利用它的枝

條，使出生的小羔羊帶有斑點和黑點

（創30:37-39 ）﹔其二是謂以民在它的樹

蔭之下給邪神獻祭（歐 4: 13 ）。前者大

概的確是楊樹，蓋它們慣生於水邊溪

旁，但後者所指是否真正的楊樹，則大

有問題，蓋它們很少生長在高山丘嶺

上，因此可能是另一種樹。

見 2433 樹木。

2060 楊布黎

Jambrites, lambri 

阿拉伯人的一個支派名。當巴基德

開始攻打猶太時，約納堂打發自己的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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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若望，帶領一批不能參加作戰的猶太

婦女帶著財物去見納巴泰人，求他們幫

助照顧，行至默達巴時，楊布黎人出來

攔擋去路，將行人被死，若望亦陣亡，

並將財物盡行搶劫。後來約納堂及息孟

為兄報仇，當楊布黎人舉行婚禮時，出

其不意，打死了不少的敵人，其他的則

逃命去了。大多數的學者隨從史家若瑟
夫的意見，謂這批楊布黎人應是阿摩黎

人的後代。參見加上 9:32-42 。

2061 楓樹

Plane-tree Platanus 

落葉值物，易生於水邊，尤多見於

巴力斯坦北部，思高譯本將之一次譯作

楊樹（創30:3 7 ），一次譯作楓樹（則31:
8) 

見 2433 樹木。

2062 愉木

I lex 

這個希伯來文名詞，只一次見於聖

經（依44: 14 ）。指示一種堅硬的木材，

但這種堅固、用來雕刻邪神像的木材確

係何種樹木，聖經上沒有清楚地指出，

古譯本也沒有答案，故此學者們各持己

說，意見紛耘。但有些學者的意見是根

本不能接受的，蓋他們所提議的樹木，

根本不見於聖地。而另一些學者的意

見，則又與原文不符，故此我們跟隨比

較穩健的學說，謂它是屬於橡樹及香柏

樹的一種堅質木材，思高譯本譯作「愉

木」’因它缺少植物上的術語名詞，故

此不見於「聖經中的植物」條內。

見 1417 香柏木、 2438 橡樹。

2063 愉樹

Plane-tree,{Jim us 

原是易於生長在寒帶的落葉喬木，

但是在聖地的小山坡上及約但河畔，亦

可見到它的蹤跡。聖經上兩次提到這種

植物，即依 41: 19 ; 60: 13 。

見 2433 樹木。

2064 楞雷﹝克汪﹞
Rephan, Rempham [Kaiwan, 
Ke wan] 

神名，此1神只見於亞 5:26﹔和宗 7:

43 。亞的記載，按敘利亞文和現在大多

數學者意見以及思高譯本都譯為「克

汪」。該神指的似乎是士星。至於何以

「克汪」竟然在宗書內會變為「楞番」的

問題，筆者以為可能是希臘文譯者誤把

Kai wan 讀作 Raiphem 所致。的確一

些希臘譯文抄本是把 Raiphem 寫成

「勒汪」的，因而將「克汪」寫成「楞番」

也未嘗不可能。實情是否果真如此，直

到現在尚無圓滿的答覆。亞在該處所提

的另外一神撒雇特，宗郤記］？，，摩肋客，

就是亞述人所崇拜的尼奴塔

( Ninurta ），或名尼尼布，即戰神和獵

神。由於亞5:26經文欠妥，這種名祠的

差異寫法，很難有肯定的解釋。

2065 殿宇
Temple, Temp/um 

見 2107 聖殿，殿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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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6 殿稅

Temple-tax, Tributum templi 

每個以色列人應向聖殿繳納的稅

項。它與所獻的什一之物迴然不同，因

為殿稅是為維持聖殿敬禮所用的經費

（見出 30: 16 ），什一之物卻是為維持司

祭、肋末人及一切服務於聖殿人員的生

活。廠稅的出現應在以民輾轉於曠野的

時代，藉登記戶口的機會定了每人應繳

的人丁稅，即凡滿二十歲的人，不分貧
富，應納半個「協刻耳」的捐稅（出 30:

11 16 ）。這種規定至修建「會幕」時重

新出現（出 38:25,26 ）。但是上述稅捐

並不是年復一年的定期制度，直至猶大

王約阿士時代（ 835-796 ），才有了明確

的記載，百姓應每年繳納殿稅（編下24:

4-10 ）。列下 12:5 所說的殿稅也只是暫

時性的捐獻，用為修理聖殿之用。充軍

之前曾有一段時期，是國王自己負責供

給聖殿祭租用的牲畜（則 45:17-19﹔編

下 31 :3 ）。充軍之後，百姓有責捐獻重

建聖殿的費用（厄下 10:33)

但是，到了耶穌的時代，毫無疑

問，已經有了定期繳納殿稅的規定（瑪

17:24-27) 。史家若瑟夫關於這點也有

明確的記載﹒一切不論居於聖地也或散

居他方的滿了二十歲的猶太男子（婦

女、僕牌除外），均應每年繳納半個

「斯塔特」的殿稅 CE！馬 17:27) ，不得用

由外邦人，甚至由撒瑪黎雅人借貸的錢

來獻於聖殿，並且應利用猶太人自己的

錢幣來繳納殿稅。但是自充軍以來，除

去一個短時期之外（加上 15:6 ），猶太

人是不准自鑄錢幣的。這就解答了何以

在耶穌時代聖殿門口有錢莊的存在（瑪

21: 12等），其目的不外是將當時流行的

外幣換成猶太幣值，以繳納殿稅。除了

這種親自來耶京獻納殿稅之外，按米市

納的記載亦有專人在「阿達爾 j 月（二

三月之間）出外徵收，並且護送數目相

當可觀的殿稅至耶京。公元70年間耶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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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聖廠被羅馬人焚毀之後，這種澱稅捐

獻的成例仍然存在，但其目的已不再是

為耶京聖殿，而是為羅馬的邪神廟宇。

2067 煉獄

Purgatory, Purgatorium 

在教會的神學上，煉獄是有小罪

的，或有罪罰的善人在死後暫時作補贖

洗淨自己靈魂的地方，然後才可進入天

圈，瞻仰天主的聖容。聖經上雖然沒有

清楚地提到「煉獄」，但是它的觀念在

舊約時代已有了。

1 舊約
舊約首先強調每個人對自己的罪惡

應負責，在獲得罪赦之後，還應作補贖

（智 10: 1 k 戶20: 12﹔撒下 12:13,14 ）。

但是聖經上對煉獄存在的典型的記述，

見於加下 12：兒，的。它清楚指出，人死
後仍有煉淨靈魂的可能性，世上仍活著

的人可以幫助去世的人。當時瑪加伯猶

大在戰勝哥爾基雅之後，在自己陣亡的
士兵身上，發現一些偶像的符錄，這是

為法律所絕對禁止的，於是大家「同心
哀求使所犯罪惡，得以完全赦免」（加

下 12:42 ），並捐獻金錢送往耶京，為這

些陣亡的士兵獻祭，以補償罪惡。很明

顯的，這些罪惡並不是大罪或死罪，因

為聖經上說他們是「善終的人」（加下12:

45 ）。他們的祈禱和獻祭可使這些士兵

獲得罪赦（加下 12:45 ），來日復活並獲

得償報，因為他們為上主戰門而死。但

不可或缺的條件是，他們應先得罪之

赦。這段聖經的確強有力地暗示了煉獄

的存在，作者並指出猶大的這種信念，

是全體士兵及耶京的司祭所贊同的，因

此，很可能這種信念早已存在於以民的

心目中。當然它與來生的信念是有密切

關係的（見智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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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約
新約雖然沒有這端道理的直接教

訓，但有些聖經記載很能與加下 12:38-

45 先後相映。瑪 12:32 指出人死後仍有

獲得罪之赦的可能，但在此節的「對觀

福音」上， !lP谷 3:29卻指出人死後是不

能獲得罪之赦的。瑪 5:26﹔路 12:59 謂

非等人還了一切債務，絕不能從那裡

（獄裡）出來。路 12:48更將刑罰分成不

同的等級，可能在暗示所指並非是地獄

的永罰。

聖保祿在格前3:10-15論及傳道員將

來在上主審判的日子，要經過火的考驗，

經得考驗的就可獲得永生的救援。這裡雖

然並沒有指出火的性質，及考驗的地方，

但無疑地是在強調這個火有潔淨人靈的能

力，補償傳道員在工作上可能犯的些小過

錯。在教父中奧利振是第一人利用了這段

聖經來證明煉獄的存在。

既然在世界末日的審判時，將只有

兩種可能性，即是天上的福樂或地獄的

永苦，那麼按理為那些既不能升天又不

應下地獄的人，有一個淨化自己的地方

煉獄（見默 21 :27) 

2068 熙雍

Zion, Sion 

地名及山名，其原意不甚明暸，可

能有「乾地」或「堡壘」的意思。但是

它在以民的地理、政治、宗教及詩歌

上，卻在指示著不同的人、地、事物。

見於聖經上的意義，有下列諸點：

(1) 是耶京東南的一個山崗，位於提
洛培雍及克德隆谷之間，達味時

代耶步斯人的城市，就是建築在

這座山崗上，後來亦成為此處居

民的名稱（撒下去7﹔編上 11 :5 ）。

(2) 概括地指全耶路撒冷城（列下 19:

21﹔詠48:12 ﹔ 69:36 ﹔ 113:3；依1:8 ﹔

3:“; 4:3 ; 10:24; 52:1 ; 60: 14 ）。
(3) 撒羅滿建築聖殿於摩黎雅山上，但

將約櫃迎入聖殿後，熙雍又成了聖

殿及聖山的名稱（依 8: 18 ; 18:7 ; 
24:23﹔岳 3:5﹔米 4:7 ），而別於

「達味城」（加上 7:32,33 ）。

(4) 「熙雍的子女」慣指全耶京的居

民，或者全以色列民族（詠 126: 1; 

129:5﹔依33: 14 ; 34:8; 40:9 ; 46: 

13; 49: 14 ﹔ 52:8 等）
(5) 既然聖教會是古代以民宗教的正

式繼承者，是以熙雍也指現世上

的聖教會而言（希 12:22 ），或者

指天上的耶路撒冷（默 14: I) 

(6) 最後，自十字軍東征時代開始，

耶京西南部的山崗，就是晚餐廳

的所在地，亦被稱為熙雍。

2069 猿猴

Apes, Simiae 

這種動物祇兩次偶然見於聖經。撤

羅滿在國l庫豐裕之際，異想天開，妄想

與埃及的法郎及亞述帝國的君王相比，

學習他們生活的奢華，將一些珍烏異

獸，利用塔爾史士航隊，每三年往返一

次的機會，運來耶京供國王養玩，其中

就有聖地無出產的猿猴（列上 10:22﹔編

下 9:21 ）。至於這批猿猴的出處，學者

們咸認為應是印度及錫蘭。

2070 獅子

Lion Leo 

古代在聖地中盛產獅子，這由舊約

即可以證明，蓋僅獅子的名稱即有百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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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聖地的獅子屬波斯種，較非洲獅子

為小’喜臥於洞穴叢林之中（約 38:39-

41 ﹔耶 47:5,6 ），尤其見於約但河谷一

帶（耶49:19 ），由此外出襲擊畜牧的羊

群（繳上 17:34﹔依 31 :4﹔亞 3: 12) 
撤瑪黎雅滅亡之後，該處因人煙稀少，

獅子的繁殖已達到驚人的地步（列下 17:

25,26 ）。捕捉獅子的方法多是陷阱（則

19:4 ），祇有年青力壯（民 14:5-18 ）及

智謀多端的人，才可以與獅子對抗（撒

上 17:34-37﹔撒下23:20 ）。獅子的怒吼
（亞3:8 ）及強大的力量是十分可怕的（撒

下 1 :23﹔民 14: 18﹔藏 30:30 ），但牠美
麗的形態卻成了古東方許多宮殿及偉大

建築物的裝飾品（列上7:27-29 ﹔ 10: 19 ; 

編上 28:17﹔編下 9: 18 ）。

獅子在聖經上的象徵意義也不少：

雅各伯稱自己的兒子猶大為「幼獅」（創

49:9﹔見戶23:24﹔申 33:22 ），撤烏耳及

約納堂勇猛勝過獅子（撒下 l :23 ），勇士

多與獅子相比（撒下 17:10 ﹔ 23:20 ），上

主的許多作為亦猶如獅子的怒吼（見依

31:4﹔歐5: 14 ），兇狠惡霸的暴君有時也

比作獅子（簽 19: 12 ﹔ 20:2 ﹔ 28:15 ：，德 4:

35 ﹔ 13:23﹔詠 7:3 ﹔ 22: 14) 
新約時代，獅子雖已自聖地消跡，

仍然在古代遺傳的說法之下數次提到了

牠﹒「魔鬼如同咆璋的獅子巡遊」（伯前

5:8﹔弟後 4: 17 ），基督是「出於猶大支

派中的獅子」（默5:5 ），衛護上主寶座的

天使中，一位有獅子的形像（默4:7 ）。

2071 輛瘋

Leprosy, Lepra 
見 2586 癥病、痲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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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2 盟約﹝新約、禮儀、舊約l
Covenant Foedus 
[New Testament, Novum 
Testamentum ; Liturgy, 
Liturgia; Old Testament, 
Antiquum Testam-entum] 

1. 前言

聖經分舊約新約兩大部分，寫於基

督前者稱為舊約，寫於基督後者稱為新

約。如今我們將聖經何以稱為約，約的

意義，約與我們人的關係，略談一二。

藉此使我們由對約的暸解，進而能對此

約忠信履行，以期達到天主與人立約的

目的。

2. 約的字面解釋

約，希伯來文稱為 Berith 。這一

字，一說導源於動詞 Barah ，意即

「吃」。按在很古時，訂立盟約者，必

同吃為訂立盟約所設的建席，或為訂立

盟約而獻於天主之祭肉（創 31:46,59 ﹔

26:28-31 ﹔蘇 9:1 1 ﹔撒下 3:20 ）。舊約

裡曾提及一種「鹽約」（戶 18: 19﹔編下

13: 5 ），即是這字的最好說明。另一

說，以 Berith 導源於動詞 Karath ' 
「劈閒」之意，是由於古時立約時，多

將獻作犧牲的牲畜劈聞，象徵立約者雙

方都有守約的義務，如一方失約，則應

如這作犧牲的牲畜受刀劈之刑。是以在

古時的立約方式，指狹意的立約，通常

必舉行以下兩種儀式：呼求天主（神）
作證，並一起吃飯（通常是吃為立約而

宰殺的牲畜﹔參見創 31 ：日，46)

3. 約的定義
由前段看來，我們可這樣對盟約下

一定義﹒盟約是經一種儀式，即立約的

程序，使立約者雙方都受到一種道義上

的束縛，有義務來遵守所訂立的約。由

這約所產生的效果，而且也可說立約的

目的，即是和平幸福，也即使立約者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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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都能依照約的性質與規定，得以和平

相處。

4. 約的譯文
我們所談的約，如前面所記，按原

文是指希伯來文內所用的Berith ，最早

的譯文，當推希臘七十賢士譯本。希臘

七十賢士譯本將 Berith 譯作 Diatheke

即「遺囑」之意，而未譯 synteke ，而

』:ynteke 才是約或盟約之意。希臘譯文所

以用 diate蚣，而未用 synte衍，因為

譯者認為人無資格與天主立約，而所謂

的「約 J 全出於天主的仁慈，故用了

d叫heke 這字。因而拉丁文也未譯約之

本字 Foed肘，而譯作 Testamentum 也

即「遺囑」之意。之後，歐西各國，如

英、法、意、葡、班等文，無不依拉丁

文 Testamentum 一字作為他們稱新舊

約之名詞，如意文： “ Nuovo e vecchio 

( antico) Testament。”，英文：“The new 

and old Testamen釘”等。

我國譯文與中文「約」字之意義：
我國，天主教方面，過去一向將新

舊約譯作「聖經」以「經 J 字有常之意，

如辭海經字第二解釋：經常也，凡常道

常法皆曰經。同時我國一向稱聖賢的著

述日經：如十三經，老子的著作為道德

經等，因而我天主教徒很早依據拉丁文

Sacra Scriptura 譯為聖經，將 Vetus 

( antiquum) Testamentum ’ Noνum 

Tes tam en tum 譯作古經，新經。但基督

教卻很早就譯為「約」’稱全部聖經即

古經新經為新舊約全書。

又「約」字按辭海作：「縛束」’

「盟」則解作「誓約」’並引禮曲禮說：

「蒞牲日盟」’疏「盟者殺牲敵血誓於神

也．．．．．．」。按這一解釋，與希伯來文

( Berith ）根據動詞「劈閒」之說法，可
說不謀而合。

5. 約的分析
按舊約裡所記述的約，我們可

分為人與人所立的約，及天主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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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立的約。
按人與人所立的約，包括不同時代

及各階層人士所立的約，為了節省篇幅

起見，我們僅提數起，以概其餘。

5.1 舊約裡所記最早人與人立約

乃亞巴郎與阿摩黎人所立的約（創

14: 13 ）。之後，亞巴郎與阿彼默肋客
（創 21.刃，31 ）、雅各伯與拉班（含的 1: 

44-54 ）、若蘇厄與基貝紅人（蘇 9:3-

27 ）、約納堂與達味（撒上 18:3 ）、達

昧與阿貝乃爾（撒下3:12-21 ）、撒羅滿

與提洛王希蘭（列上 5:26 ）、拿步高與

漆德克雅（則 17: 13 ）等所立的約。由上

述所引各節看來，可知立約不須兩邊全

屬平等，要日漆德克雅雖是君王的身份，

但他乃拿步高手下的敗將，基貝紅人則

為若蘇厄的戰俘，約納堂當時身為太

子，而達味則是平民。

5.2 天主與人立的
在談及人與人立約後，接著我們便

該談天主與人立約，而這也是本文最重

要的論點。論及天主與人立約，我們不

妨以時間先後來著筆。

聖經上明文提及天主與人立約，最
早乃天主與諾厄所立的約，天主對諾厄

和他的兒子們說：「看，我現在與你們

和你們未來的後裔立約...... J （創 9:8-

17 ），不過按上述聖經所載，天主與諾

厄立約，並未採用古時狹意立約的儀

式，為此該約只是廣意的約，換言之，

只是一種許諾，即天主誓許往後再不以

洪水消滅世人而已。
但不少近代學者，根據（德 17:10)

之經文「和他們立了永久的盟約」’認

為天主在創造了人之後，當人還在伊甸

樂園裡時，天主已與人類的原誼，訂立

了一永久的盟約。這盟約的意義，積極

一方面，亞當當耕種看守樂圖，消極一

方面，不得吃知善惡樹的呆子，亞當若

遵守這一盟約，則生，否則，則死。從

天主處罰亞當的話，可知亞當也曾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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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天主與他所立的約，是以他應負沒

有守約的全責（參閱 R E. Testa, O.F. M叫

Genesi, pp.297-298 ）。不過對天主與亞

當立約的事，只是近代解經學者對德

17: 10 經文作的詮釋，從創記述天主創

造人類之經文來看，至少末有明文提及
約或盟約等字樣。

5.3 天主與亞巴郎立約

聖經上記載天主以狹意的立約儀式

與人訂立盟約，是始於與以民的先祖亞

巴郎。天主為與亞巴郎立約，事前有一

長期的準備，先叫亞巳郎離開他的故

鄉，到自己給他指定的地方，即他最後

來到的客納罕地去（創 12:1-6 ）。天主

與亞巳郎立約時，命他準備一隻三歲的

母牛，一隻三歲的母山羊，一隻三歲的

公綿羊，一隻斑鳩和一隻雛鴿，除斑鳩

和雛鴿外，將上述的牲畜剖開，並排陳

列。當日落天黑的時候，有冒煙的火爐

和燃著的火炬，由那些肉塊間經過，

火及煙在聖經上，多次原是天主臨

在的象徵（見出 3:2 ﹔ 19:18 ）一然後

天主與亞巴郎立約說：「我要賜給你後

裔的這土地，是從埃及河直到幼發拉的

河，就是刻尼人．．．．．．和耶步斯人的土

地」（創 15:9-20 ）。不過，天主與亞巴

郎立約，不只把上述土地給了亞巴郎的

後裔就算了事，從其他經文得知，天主

與亞巳郎立約，主要的目的是要使亞巴

郎成為一大民族，成為一福源，地上的
萬民都要因亞巴郎而獲得祝福（創 12:

2,3 ：，路 l :53 73﹔迦 4:6-8﹔羅 4 ），亞

巴郎要為萬民之父，由他要出生一位君

王，天主要作亞巴郎及他後裔的天

主．．．．．．（創 17:4-8; 15:7-18 ）。天主要

求亞巴郎祇敬拜他，唯一的真主天主，

聽他的吩咐，服從他的旨意（創刊： I ,7 ; 
18: 19 ），立約的標記是他家的男子都要

受割損（創 17:10-14 ）。從天主與亞巴

郎立約的儀式看來，天主與亞巴郎所立

的盟約，只是單邊盟約，也即是說，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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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所賜與亞巴郎的一切，全出是於天主

的慈愛。

之後，天主向亞巴郎的後育依撤

格、雅各伯重新肯定他與亞巴郎所立的

約（創 26:2 6 ﹔ 28:13-15 ）。因重申這

約，亞巴郎的天主就成了依撒格、雅各

怕的天主（出 3:6-5 ），而亞巳郎的後裔

便成了天主的特選子民。

5.4 西乃盟約

當天主由埃及為奴之地救出以民來

以後，在西乃山以更隆重莊嚴的儀式與

全以民訂立了我們今日慣稱的西乃盟

約。這西乃盟約實可說是一繼往開來的

盟約，前繼天主與亞巴郎所立的約，開

創以民的歷史的新紀元，以這西乃盟約

天主實踐了與亞巴郎所立的盟約（創 15:

7- 19 ），同時也把自己向以民所要求

的，歐示了給以民，向以民頒布了十誡

（出 20:1-20 ）。梅瑟遵天主命，先立了

一座祭壇，象徵天主，又立了十二根石

柱，代表以民十二支派，即代表以色列

全體子民，然後命以色列青年宰殺了牛

慣，獻作和平祭獻，取了牛慎的血，一

半j露在祭台上，一半灑在百姓身上，後

來大家一起吃和平祭祭宴。在向百姓灑

血之前，梅瑟先把盟約的條文天主十

誠，讀給以民聽，第一誠，天主說：

「我是上主你的天主，是我領你出了埃

及地，奴隸之所。除了我之外，你不可

有別的神。不可為你製造任何彷彿天

上，或地下、或地下水中之物的雕像。

不可叩拜這些像，也不可敬奉，因為

我，上主，你的天主是忌邪的天主，凡
惱恨我的，我要追討他們的罪，從父親

直至到兒子，甚至三代四代的于孫。凡

愛慕我和遵守我誡命的，我要對他們施

仁慈，直到他們的千代子孫」﹔第二誡

天主說．「不可妄呼上主你天主的名，

因為凡妄呼他名的人，上主絕不讓他們
免受懲罰」（出 20:2-7) 。關於十誠的全

文，見出 20汀， 17 。百姓聽了，一再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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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說：「凡上主所吩咐的話，我們必聽

從奉行」（見出 24:3-7 ）。天主以這莊嚴

隆重的儀式，與全以民立了這西乃盟

約，天主成了以色列于民的天主，以色
列子民成了天主特殊的產業，司祭的國

家，聖潔的國民（出 19:5,6 ），日後以

民得以佔領客納罕許地，在客納罕許地

逐漸強大，無非是由於上主雅威本著這

盟約而特別賜予護佑，只要以民對這盟

約忠實奉行就高枕無憂。為此，日後以

民屢遭敵人的攻擊與壓迫，即由於他們

對這盟約不忠所致。誠然，日後整個以

色列民族的歷史一盛衰興亡一全繫

於以民對這盟約是否忠誠或失信（參閱

撒下 7:18-26﹔列上 6:11-13 ﹔ 8:22-53 ﹔

列下17:7-23 ﹔ 21: 1 『9,11-15 ﹔ 24:19 ﹔ 25:

1-7) 

從西乃立約的儀式看來（即將牛慣

的血，一半灑在祭台上，一半灑在百姓

身上），西乃盟約實是一雙邊盟約

(foedus bilaterale ） ，不似天主與亞巴

郎所立的約，只是單邊盟約 （ foedus

unilaterale ） ，為此，雙方都有絕對守

約的義務。但日後以民屢次失信毀約，

為此屢次遭受天主的懲罰。每當他們遭

受到天主懲罰時，他們似乎也有自知之

明，知道自己理屈，是以他們只呼求天

主記憶他與亞巴郎、依撒格、雅各伯所

立的約，而從不敢提及西乃盟約（參閱

出 32: 13 ：，肋 26:42﹔申 4:31 ﹔列下 13:

23﹔編下30:6﹔依41:8 ﹔ 51:2﹔耶曰：26

等）。由此可以明瞭西乃盟約與天主和

亞巴郎所立的約，實有區別。

6. 西乃盟約乃新約的前奏
由以上所述，不論是天主與亞巴郎

所立的約，或是與以民結立西乃盟約，

都不是天主立約的最終目的。天主所以

與人立了上述二約，其目的無非是為他
日後藉默西亞將與人立的新約舖路。並

且可說，天主與亞巴郎所立的約是為準

儷立新約的第一步，直接是為立西乃盟

約作準備，而西乃盟約一方面是天主與

亞巴郎所立的約的實現，使亞巴郎的後

裔實在成了一大民族，另一方面也是為

新約直接作準備。在天主與以民立了西

乃盟約之後，再沒有另立其他盟約，直

到默西亞來臨時，天主才藉默西亞與人

訂了一永久，關乎全人類的約，新約，

因而天主與以民所立的西乃盟約，乃稱

為舊約，由亞巴郎，或更好說，由人類

始祖亞當起，直至耶穌一默西亞

來臨，統稱舊約時代。

關於天主藉默西亞訂立新約的事，

天主是逐漸毆示與人的，除在創3: 15已
告知人類將有一救主外，有上述與亞巴

郎所立的約及藉梅瑟與以民所訂立的西

乃盟約。天主在與亞巴郎立約時曾說：

「有一君王將由你而出」（創 17:6 ），在

立了西乃盟約後梅瑟對以民訓話時，也

曾這樣說：「上主，你的天主，要由你

中間興起一位像我一樣的先知，你們應

聽信他」（申 18:15,17,19 ）。日後天主

藉納堂先知告知達味說：「你的家室和

主權，在我面前永遠存在，你的王位也

永遠堅定不移」（撒下 7: 1 h 編上 I 7: 
14 ），無疑這是指出達味後裔所出的默

西亞而言，因為不論是達味自己，或繼

承他王位的諸君王，無不一一先後死

去。

再後，更清楚論及新約的，有依撤

意亞、耶肋米亞、厄則克耳等先知，如

依 42:6 ：「我、上主，因仁義召叫了

你，我必提攜你，保護你，立你作人民
的盟約，萬民的光明﹔」又如耶 31 :3 卜

34 ：「看，時日將到，上主的斷語，我

必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訂立新約，不

像我昔日 握住他們的手，引他們出

離埃及時一一與他們的祖先訂立的盟

約，．．．．．．我願在那些時日後，與以色列

家訂立的盟約 上主的斷語一就

是：我要將我的法律放在他們的肺俯

裡，寫在他們的心頭上：我要作他們的

天主，他們要作我的人民．．．．．．」（參閱

1167 



2072 畫一
二

十

則36:25-29 ﹔ 39:29 ）。由上述諸先知的
話，可知未來默西亞將立的新約，是內

在，屬於恩寵，而普及萬民的（依 42:

6 ），其目的乃是和平（依 54夕， 10)
即人類與天主間的和平﹔而且這新約也

是單邊性的，因為先知把這新約與天主
和諾厄立的約相比，而天主與諾厄立的

約，原是單邊性的。總之，天主藉先知

們的言論，逐漸散示給人，未來的默西

亞行將立一新約，其性質和西乃盟約大

有分別。

7. 耶穌基督訂立新約

及至默西亞耶穌基督降生成人時，

聖母瑪利亞和匣加利亞已異口同聲讚頌

天主說：天主實踐了他曾誓許與聖祖亞

巴郎的救援（路 l :54，白，69- 73 ）。到了
天主父預定的「時辰」’耶穌以他身為

大司祭的身份，在他受難的前夕，以他

第二天即將為救贖人類所要流的血立了

新約說：「．．．．．．這是我的血、新約的

血，為大眾傾流，以赦免罪過」（瑪 26:

28 ）﹔或如路所載：「這杯是用我為你

們流出的自而立的新約」（路 22:20﹔參

閱格前11:25 ）。無疑耶穌是針對西乃盟

約而言，其意不外是說：西乃盟約是以

牛償的血，而我立的約則是以我為你們

傾流的血。牛慎的血自然不能和耶穌的

血相比，是以這新約不拘是從立約的中

人一梅瑟一耶穌一一或是從立約所
用的犧牲一牛慣的血一基督的血

一一來說，遠超過西乃盟約千倍萬倍。

為此，新約的效果←一潔淨人的良心，

消除人的罪過，如耶穌自己所說﹒「為

大眾傾流，以赦免罪過」’也遠遠超過

舊約一祇淨化人的肉身，即祇發生法

律方面的效果（見希 9:13,14)

8. 新約與舊約的區別
關於新約與舊約的區別，聖保祿宗

徒有極精闢極透徹的講論。如眾周知，

聖保祿原屬法利塞黨人（斐3:5 ），曾在

猶太人中極負盛名的經師加瑪里耳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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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對法律受過極精深的教育（宗 22:

3 ），是以聖保祿對舊約有極深刻的研

究與瞭解。但在他的書信內，一再闡明

耶穌所立的新約與西乃盟約 即舊約

有著天壤的區別。新約在於神，不在乎

文字，因為文字叫人死，神卻叫人活

（格後3:6 ）。舊約使人成為（法律的）奴

隸（迦 4:22-31 ），而新約使人獲得自

由，即使人由罪惡和死亡的法律下獲得

自由（羅 8: 1-4 ），使人成為天主的子

女，可稱呼天主「啊爸，父啊！」（羅 8:

14-17 ），是新受造（迦6:15﹔格後5: 17; 
弗2:11-22 ）。關於新約，聖保祿正如前

面所提及的依撒意亞、耶肋米亞、厄則

克耳等先知所說的新約，是內在的，即

寫在人心上的、和平的盟約，是以聖保

祿和先知們，可說正前後互相輝映，妙

然托出這新約的無限珍貴。為此，我們

也就明瞭何以聖保祿稱法律（舊約）是

我們的散蒙師（迦 3:24 ），換言之，也

即我們前面所說的，舊約乃新約的前

奏，舊約只是為新約舖路，只是為準備

新約，因而是有時間性的，即短暫的，

而新約才是舊約的完成，因而是永遠常

存的。

9. 結論

總之，無論新約舊約，甚至可說，

由創世，即由天主創造人類以來由，天

主始與人類中第一人一一亞當 所立

的約，與以民的聖而且亞巴郎、依撒格、

雅各伯、再後與以晨在西乃山上所立的

西乃盟約，以及最後默西亞救世主所立

的新約，無非是為彰顯天主對人類的

愛，且因而實現了他救贖全人類的計
劃。從此可知人因了這約和天主所有的

關係，人是否得救，只看人是否忠誠履

行遵守天主與人訂立的盟約，正如聖奧

斯定所說：「天主為造你，無需乎你，
天主？這救你，卻需要你的合作」一遵

守盟約。

見 1746 梅瑟五書、 776 亞巴郎、 1745 梅

瑟、 606 西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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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3 睡眠

Sleep, Dormire 

睡覺在巴力斯坦的溫暖氣候之下，

不是一件難事，任何地方都是睡覺的好

處所（創28: 11 ），甚至有很多的窮人都

驚地而睡，也有輕便的手提床（瑪依6﹔

若 5:9,10 ）及毛毯的儲備（民 4: 18) 
普通是日間用的外衣或大電（撒上 19:

13 ），是以它在日落之前應歸還原主，

作為夜間避寒之用（出口：25,26﹔申 24:

12,13 ）。

1. 在舊約中
睡眠不祇是勞苦之後的休息 CWll s: 

11 ），而也是一種與死亡十分相似的生
理現象，是以惟有在天主的照顧扶持之

下，人才可以安然而眠，等候第二天的

來臨（詠 3:6 ﹔ 4:9﹔竄去24 ），因為上

主不眠不息的（詠 121 汀，4 ）。操心憂慮

使人難以入睡（古115: 11 ﹔創31 :40 ）。懶

人的貪睡會帶來不幸（嚴 6:9-11; 20: 

13 ; 23:21) 
上主不祇保護睡眠的人，而且不時

也在夢境之中（見夢條），將敢示賜與

人（創28:12-16﹔約4:13-17 ﹔ 33:15-18 ﹔
耶 31 :26：，瑪 l :20-24 ）。有時是天主自

己使人沉入夢鄉，如亞當（創 2:21)

亞巴郎（創 15:12 ）及撤烏耳等（撒上26:

12) 

2. 在新約中
睡眠在新約中有兩種意義：

2.1 按宇意的睡覺
若瑟在夢中得天使的指示（瑪 l : 

24 ），耶穌過加里肋亞海在船上小睡

時，起了大風暴（瑪 8:24﹔谷 4:38﹔路

8:23 ），耶穌山園祈禱時，伯多祿、雅

各伯及若望昏昏而睡（瑪 26:45﹔谷 14:

37 ,41 ﹔路22:45,46 ），厄為提局在特洛

阿聽保祿夜間冗長的講道時睡熟，自三

樓墮下（宗 20:9 ）。其他有關睡覺的地

方有瑪 13:25 ﹔ 28:13﹔谷 4:27﹔若 l 1: 

12, 13﹔得前 5:7 。

2.2 按寓意的睡覺

猶如舊約，睡眠在人心理上是很相

似死亡的生理現象，因此，在新約上有

時與死亡同意。耶穌復活雅依洛的女兒

時，向圍觀的人說：「女孩沒有死，只

是睡著了」（瑪 9:24﹔谷 5: 39﹔路 8:

52 ），復活拉區祿時亦然（若 11: 11 ）。

睡眠亦是懶惰懈怠的象徵，所以保祿勸

勉教友們說：「現在已經是由睡夢中醒

來的時辰了」（羅 13: 1 1 ﹔弗 5: 14 ）。它

也是罪惡的象徵：「所以我們不當像其

他的人一樣貪睡，卻當醒寫清醒」（得

前 5:6)

見 21的夢。

2074 碑喝

Stele Ste/a 

碑碼或石柱，希伯來文作“mass

ebah”或“massebet”（撒下 18:18 ）或

“ Si jun’，（耶 31 :21 ﹔ 48:9 ），七十賢士

本譯作“Stele ’，或“s emeio n ’，或

“lithos”，拉丁通行本譯作“titul帥”或

“ lap is”。這些碑喝用途不一，或為刊

載史事為能流傳久遠，或為裝點廟宇宮

殿，或為指點路程界限，或li!,供作神明

象徵。樹立石柱當神明崇拜，已屬偶像

崇拜（參見偶像崇拜和立像條）。此

外，碑福與所謂自天而降，奉為神明的

「聖石」（ baitulos, baitylia ）有別。本條
所謂碑碼，是指不含宗教性，為歷代君

王或將帥或私人，為記念重大事蹟所設

立的碑碼，不論其所在地是廟宇或宮

殿，不論其上是否有無刻文和圖形，概

謂之碑福。

古代民族，不分中外，都有金石文

獻。為使重大事件留傳久遠，最簡便而

又最實際的方法，自古以來是勒石，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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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考古學家在古代遺蹟或廢墟中，常

發現或發掘得一些記事的碑碼。在巴力

斯坦本士和與巴力斯坦發生關係的地區

內，自上世紀末，就發現了不少大小不

一，殘缺或完整的碑竭。這些碑喝形狀

不一，但大抵說來，雖有呈圓形或稜形

的，但多半還是呈上圓下方的板形。一

些碑喝上的刻文和圖像，學者已考出其

中的含義，有些尚在研究推敲中。由研

究所得，我們得知公元前二千餘年民族
的政治、軍事、宗教、社會生活的歷

史，對於研究聖經有莫大的幫助，其中

所記有與聖經史事有關者，尚可以彌補

聖經史料之不足，為此，考古學家，尤

其聖經考古學家，很重視這些載有刻文

和圓形的碑碼，其最主要者有：

1. 摩岡
1901 年 12 月至次年正月間，摩岡

氏（ Morgan）在穌撒發現刻載哈慕辣彼

法典的哈慕辣彼碑。其上刻戴的法典，

提供了不少有助於明瞭梅瑟五書記載的

史料和法律的條文。此碑現存於巴黎羅

浮宮博物館內。發現後不數月，全部譯

文即己刊行於世。此碑是在公元前18世

紀建立的。

2. 克來因

1868年在耶路撒冷傳教的德國教士

克來因氏（ Klein ）和在法國使館任職的

東方學家客肋孟岡諾氏（ Clermont

Ganneau ），先後於摩阿布舊城狄朋境

內發現了默沙王碑。此碑是至今在巴力

斯坦所發現的最重要的歷史遺物，其上

冗長的刻文是記述默沙王的武功，對於

列王紀的記載提供了不少經外絕對可靠

的史料（參見列下 l : 1 ; 3 :4-27 ）。有了
這一刻文，對於以色列王耶屬蘭和猶大

王約沙法特聯盟進軍作戰的結果，以及

當時南北兩朝與厄東及摩阿布的政治狀

況，有了更清楚的認識，宜與列下 3 編

下 20: 1-30 參照對讀。此碑發現之初，

甚為完整，但當地阿拉伯人見外來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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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異常重視這塊石碑，以為其中藏有

珍寶，就用火將石碑燒熱，潑以冷水，

使之爆裂，分為數塊。幸好法國使館職

員客肋孟岡諾氏事先已設法僱用一個阿

拉伯青年拓印了一張碑帖﹔事後他又設

法覓得了較大的碎塊，依原形懷好，照

拓帖補入殘缺部份，存立於巴黎羅浮宮

博物館內。此碑立於默沙王晚年，即約

在公元前九世紀中葉，現有多種譯文問

世，為經學界一重要文獻。

3. 島斯罵得

1930年屬斯飛得氏（ G. Horsfield) 
在離阿曼南部約七十公里巴路哈廢墟

( Balu’的）地面發現了所謂「巴路哈
碑」。碑上刻有文字和圓形。由刻文遺

跡看來，此碑當曾再度使用。學者對於

其上的刻文和圓形尚未作出結論，但考

得其再度使用時期，是在公元前十二或

十一世紀左右，自碑形和舊有模糊不清

的刻文看來，此碑當屬於公元前二千餘

年的遺物，茍如此，則當時巳力斯坦的

文化程度，就不如我們現所想像的那麼

低。此碑現存於阿曼博物館內。

4. 賓夕法尼亞大學
美國賓夕法尼亞（ Pennsylvania ）大

學先後三次於 1921-23 年， 1925-28
年， 1930-33 年，發掘了貝特商，昔日

埃及邊防要塞，掘得了一些公私立的碑

碼，其上的刻文和圖像，大部分是關於

公元前十五世紀至十一世紀埃及王朝的

事。兩塊屬色提王一世（ Seti I 1321 ?-

1300？）的石碑，其中較小的一塊，色

提法郎述及自己武功，在其克勝的民族

中就有「哈丕魯」（ Habiru ），即希伯來

民族。

5. 培特黎

1895-96年，培特黎氏（ Petrie ）在

底比斯發現了埃及第十九朝代法郎「默

乃弗大碑」。默乃弗大（ 1232?-

1224? ）是辣默色斯二世的兒子，色提

二世的父親。辣默色斯二世（ 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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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5 ? ）在位甚久，默氏因父年老，曾
代父攝政﹔自己在位時，又立子為王，

助己行政﹔所以他在位的時期並不久

長，但他給後世留下的大建築物多而且

重要。他的墳墓，他父親及見子的墳墓

和屍體（木乃伊），先後於 1881 年至

1898年為人所發現。據學者的考定，出

谷紀（ I: 8 11 ）提及的辣默色斯法郎即
是辣默色斯二世，而以以民出走，過紅

海，入西乃曠野，是在默乃弗大為王
時，所以對於他的刻文，學者特別注

意。在這碑上刻的是他得勝巴力斯坦仇

敵的凱歌，其中就明明提到以色列民族

慘遭踩闡。至今出土的埃及古物祇有這

碑明文提到以色列民族，而且僅祇有兩

句。學者就問：這在巴力斯坦的以色列

民族，是由埃及進入巴力斯坦的以民，

或是雅各伯家移入埃及前，在巴力斯坦

遺留下的一部份希伯來民族，無法決

定。如果是由埃及進入巴力斯坦的，那

以民出走埃及，不是在默乃弗大治下，

而是在他父親辣默色斯二世治下。此碑

現存於開羅博物館。

此外，在撒瑪黎雅、默基多和阿市

多得等地，也發現了一些殘缺的碑蝠，

其上的刻文和圖像都有助於聖經的研

究。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我國古代亦有

不少刊載史事的碑嗨，其中最特殊的是

將經書勒石留傳後世的石經。始於漢平

帝元始元年（公元一年），刻有古文

易、書、詩、左傳四經﹔漢靈帝熹平四

年（公元 175 年），刻有易、書、詩、

儀禮、公羊、論語六經﹔以後歷代相繼

續刻，或補刻，至清高宗乾隆58年（公

元 1793年），十三經石刻皆備。此實為

人類民族歷史上一罕見的創舉。

見 1612 偶像崇拜、的l 立像、 l 177 哈慕

辣彼、 2486 默沙。

2075 禁食﹝齋戒l
Fast, lejunium [/ eiunium] 

所謂禁食，在聖經上是一種自謙自

卑的表示，也就是在天主前「低頭」的意

思（依 58汀，5﹔詠 35:13 ）。它在於部份

的或全部的對食物及飲料的禁絕。本來

公開、全體的及有週期性的禁食，在梅

瑟的法律上祇有一天，就是在每年七月

初十的「贖罪節」那一天（肋 16:29 ﹔ 23:

27﹔戶 29:7﹔宗27:9 ）。充軍之後，才有

每年四、五、七、十月的一天的禁食，

以記念聖殿的破壞（匣7:3,5 ﹔ 8: 19 ）。除

上述者外，聖經上所多次提及的其他一

切禁食日，都是無週期性的禁食。

個人私自禁食的習俗，雖然自古就

見於以民之間，充軍之後更是照行不

哀，且有過之而無不及。法利賽人每週

禁食兩次（路 18: 12 ，在星期一及星期

四），若翰的鬥徒也屢次禁食（路 5:

33 ），初期的教會亦然（宗 13:2,3 ﹔ 14:

23 ），聖保祿且以身作則（格後 11 :27 ; 
見 6:5)

普通禁食是以一天為限，至黃昏為

止（民 20:26﹔撒上 7:6 ﹔ 14:24：，撒下

1:12 ﹔ 3:35 ），但也有數天的（厄下 1

4 ），三天（多 3: 10﹔加下 13:12 ），三

天三夜（艾 4: 16 ），七天（撒上 31: 13 ; 
編上 10: 12 ），三個星期（達 10:2,3) , 

四十天及更多日期的禁食（出34:28﹔申

9:9﹔列上 19:8﹔友 8:6﹔瑪 4:2﹔路 4:
2 ），但在安息日及其他慶節則不應禁

食（友 8:6)
禁食的動機各有不同：有為表示對

愛人、近人死亡的痛苦而禁食者（撒上

31: 13﹔撒下 l : 12; 3:35 ），有為求天主
助佑而繁食者（民20:26﹔編下20:3﹔艾

4: 16﹔加上3:47﹔加下 13: 12 ），有為求

主免除痛苦而禁食者（撒下 12:15-17•

詠35:13 ），此外，尚有行危險路途之前

的禁食（厄上 8:21 23 ），為明瞭天主敢

示的禁食（達9汀， 10:2,3,13 ），決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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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禁食（宗 13:2,3 ﹔ 14:23 ），為求罪

之赦及補贖的禁食（撒上 7:6﹔列上 21:

12﹔岳 1: 14; 2: 12，日，納 3:7-9 ）等。
禁食、齋戒雖然是很嚴厲的克苦行

為，但不一定都有高尚的價值，這要依

人意向的純正及心靈的正直而定（依58:

3-7﹔耶 14: 12 ）。耶穌也教導我們，尋

求虛榮的禁食是不會得到天主賞報的

（瑪 6: 16 ）。但無論是在舊約或在新約

上，禁食的本身常被視為美好的善行，

耶穌自己向來未表示過有意廢除禁食的

苦行，相反，卻預告他的門徒將要守齋

禁食（瑪 9: 1 5﹔參見瑪 4:2 ﹔ 6:17,18 ﹔

17 :21 ) 

2076 碑子

Darnel, Zizania 
見 1773 秀草。

2077 經文

Text, Textus 

聖經經文在印刷術發明之前，祇有

靠手抄本傳於後世。任何人都知道，聖

經的原著真本，沒有一本會傳流到後

世。因此目前為鑑定經文，祇有依賴最

古的抄卷或譯本（見聖經抄卷和聖經古

譯本）。今將聖經原文的古抄卷，簡略

介紹如下：

1. 舊約
目前我們所有的最古老的舊約聖經

原文抄卷，是出自谷木蘭團體，學者皆

公認這些抄卷，是屬於公元前二世紀

的。在這些抄卷中，發現了一部完整的

依撒意亞和一部不甚完整的依撒意亞，

並發現了所有的舊約經書的片斷（艾斯

德爾傳除外）。大部分前先知書（即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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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至列下）的希伯來經文，與七十賢士

譯本大致相同，但在後先知書中（即由

依至拉），耶則顯示出兩種經文，一種

合於七十賢士譯本，另一種則合於瑪索

辣經文（詳見耶肋米亞條）

在谷木蘭古抄卷發現之前，舊約希

伯來原文最古老的抄卷只屬於公元第十

世紀中葉，其中尤以亞郎本阿協爾舊約

全書站著（ Aaron Ben Asher ），它的抄

本保存於列寧格勒（ Lenirgraad ）抄於

1008 年。 Jlt後大部分抄卷都屬於這一

系，祇有很少的一部分屬於本納斐塔里

(Ben Naphtali ）的家傳。無論是本阿協

爾家傳或本納斐塔里家傳皆源於巴力斯

坦，即西方聖經學院，以別於巴比倫的

東方聖經學院。自公元六世紀起，東方

與西方聖經學院的經師，不但負責仔細

抄寫標準的希伯來原文經文，並且還附

加上了綴音符號。這些經師即是所稱的

瑪素辣經師。他們所訂定的經文，即稱

為瑪索辣經文。這些瑪索辣經師的確很

忠實地將聖經經文傳於後世，這可由出

於谷木蘭的抄卷作有力的證明。

2. 新約

2.1 紙草紙抄本

目前所發現的最古老的新約希獵文

經文抄卷，是寫在易碎的紙草紙上，但

在埃及乾燥的氣候中，給我們保留下來

了不少。最主要的殘片有：屬於公元

150 年的 John Ryland Papyri ’屬於

200年的 Bodmer Papyri ，屬於 220年

的 Dura Europos Papyrus 屬於 220 年

的 Oxyrhynchus Papyri ’以及屬於三

世紀的 Chester Beatty Papyri 

2.2 羊皮抄卷
由公元第四世紀始，抄寫者開始使

用較貴的羊皮作抄寫希臘文新舊約聖經

之用。其中最主要者為：梵蒂岡抄卷

（簡稱 B 卷），屬於第四世紀﹔西乃抄

卷（簡稱 S 卷），屬於第四世紀﹔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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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山大里亞抄卷（簡稱 A 卷），屬於

第五世紀初葉﹔厄弗稜抄卷（簡稱 c

卷），屬於第五世紀﹔華盛頓抄卷（簡

稱 W 卷），屬於第五世紀，貝匣抄卷

（簡稱 D 卷），屬於第六世紀。這些抄

卷都是以大楷寫的，是以稱為大楷抄

卷。由第九世紀始，出現了以小楷抄寫

的抄卷，是以稱之為小楷抄卷。

除了上述的主要抄卷外，新約抄卷

不下數千種之多，經過屬爾特和委斯苛

特（ Hort-Westcott 1881 ）細心研究之

後，將這些抄卷分門別類，歸納為幾個

主要來源：

2.2.1 西方校訂本，以 D 卷為代表，可

以溯至第三，甚或第二世紀﹔

2.2.2 亞歷山大里亞校訂本，以 B 和 s

卷為代表，現代出版的，希臘文

新約聖經多依據此種經文﹔

2.2.3 安提約基雅一君士坦于校訂本。

多數為小楷抄本。

當然沒有一種校訂本可說與原本完

全一致。不過，學者皆以亞歷山大里亞

校訂本主主最好的繕本。當然在鑑定經文

時，亦應參照其它的校訂本。新約的抄

卷雖多，異文也多，不過可說：百分之

九十以上的經文是毫無疑問的，其它的

經文，則應由專家來作工夫了。

2078 經義

Meaning of Holy Scripture, 
Sensus S. Scripturae 

本文「經義」’顧名思義是願對聖

經的經文或字旬，應作如何解釋，予以

陳述。知所周知，讀書難，讀古書更

難。但聖經不祇是古書，而更是「天

書」’因為聖經的作者，不祇是人，而

且有天主為作者。甚至天主是主要的作

者，而人祇是次要的工其性的作者。為

此，稱聖經上的話，是天主的聖言，正

因此－為明暸及解釋聖經絕不能完全如

解釋其他任何著作一般。因而，除了如

為明瞭其他著作應遵循的通例外，尤應

特別注意：聖經主要作者一天主一

所顧說的是什麼。是以聖經的經意，正

確的說，可分為二種，一丟面字意，一為

預像意。今分述如後：

1. 字意
首先，聖經也猶如其他著述，每一

句話常有一字意，即作者按某一字在字

典裡所有的意思，並按照文法以及歷史

背景，所願發表的意思，換言之，也即

我們慣常所說：「照字面來講的意

思」。如若 6:55 耶穌說：「我的肉是真

實的食品，我的血是真實的飲料」’那

末，按字意講，無疑耶穌是真叫人吃他

的肉，飲他的血。

此外，字意又可分為本意與借意兩

種：

1.1 本意

即某一字本來所有的意思，如上所

引若6:55的話，肉字，血字，食品，飲

料等的本意。

1.2 借意

借意，有時也可稱為喻意 2 是作者

用某一字為說明與某字的本意相似，但

不是某字的本意，換句話說，作者所用

的字按字的本意是指的某一種事物，但

作者的意思卻是用該字指另一事物，如

若 l :36 若翰看見耶穌走過，便注視他

說：「看，天主的羔羊」。這「羔羊」二

字在本節即是借意，羔羊按字的本意，

如眾所知，原是指一無靈動物，而耶穌

卻是人而天主，是以若翰稱耶穌為羔

羊，絕不是說，耶穌是一無靈動物，而

是就羔羊溫良的本性，來比良善心謙的

耶穌﹔又舊約時代以羔羊為祭獻天主的

祭品，而耶穌日後，被釘於十字架上把

自己當作祭品獻於天主聖父，為贖人

罪，是以稱耶穌為羔羊，即以羔羊與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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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所有的相似處，來比喻耶穌或代稱耶

穌，為此羔羊只能以借意或喻意來解

釋。

喻意，又包含比喻、寓言、象徵、

謎語等數種意思。

1.2.1 比喻

是用一種故事體的敘述，這故事可

能是編造的，但可能有事實的根據，為

說明另一端真理，如路10:25-39所載，

慈善撒瑪黎雅人的比喻，可能是耶穌所

編的故事，但也可能是真有其事，不過

耶穌設此比喻的用意，是要教導人，當

泛愛眾人。至於耶穌所講有關「天國」

的比喻，如「天國好像．．．．．．」，也都屬

這類喻意的範疇。

1.2.2 寓言

是一種純編造的故事，而實際是不

可能有的事。全部聖經內，只有兩個這

類的寓言，即民9:8-15和列下 14:9 ：民

是記述植物要選立一君王的故事，而列

下是記述荊棘要求香柏把女兒嫁給它的

兒于﹔前者的意思是說，好人，真正有
才學的人不得志，而後者是喻人的不自

量。

1.2.3 象徵

是以一種東西，或一種行動來表示

某一觀念：以東西，如鑰匙，象徵權

柄，瑪 16:19 記載，耶穌將天國的鑰匙

交與伯多綠，是象徵耶穌將管理教會的

權柄交與伯多祿（參閱依22:22 ）﹔以行

動，如宗21:10,1 l 記載，一個名叫阿加

波的先知，以保祿的腰帶，將自己的手

綁起來說：聖神這樣說：「猶太人要在

耶路撒冷這樣細綁這條腰帶的主人，將

他交在外邦人手中」’阿加波這一象徵
行為很顯然說出保緣將在耶京所有的遭

遇。此外，還有象徵神視，或象徵異像

以及象徵數字。象徵神視如則 37:1-14

所載枯骨復活的神視，乃象徵以民日後

的復興﹔又如匣 l :7-6:8 一連載有八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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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視，其象徵可參閱思高譯本在匣書所

寫的注釋。至於象徵數字，如七、十三

是象徵完整與齊全，七之一半，即「三

個又半」’十二之一半，「六」’則象
徵欠缺與不完整。七與十二的倍數，十

四、二十四，則更為齊全完整。十是大

數，而千是指一個幾乎無限定的龐大數

字（見默及該書內所有注解）。甚至以

數字來作某人的暗號或密碼

( Gematria ），如默 13: 18 所載「牠的數

字是六百六十六」。
末後，本意除士述分析外，又有顯

意和暗意或暗含意二種。顯意，即照字

面來說，顯而易明的意思，如若 1: 14 

「聖言成了血肉」’這意思顯而易見地

是說，聖言成了有血有肉的人。可是一

個人，該是有靈魂有肉身，那末聖言既

成了人，也即是說聖言成了一個有靈魂

有肉身的人，這樣「靈魂」、「肉身」便

是「聖言成人」一句內的暗含意。

2. 預像意

除上述字意外（包括上述對字意所

作的分析），聖經內，也祇有聖經內，

（其他書內是不可能有的，因為只有聖

經有天主為作者），有所稱謂的預像

意。預像意的意義是，舊約裡某些經句

所陳述的人、物、事，除在各該處所有

的字意外，尚有預指新約內的人、物、

事之意，而這預像意只為聖經首要作者

天主 所選用，而聖經的次要作

者 人，連知道也不知道，如舊約裡

的人：亞當、達味、默基瑟德等﹔物．

如瑪納、銅蛇﹔事件：如諾厄時代的洪

水方舟，是新約裡耶穌、聖體聖事、被

釘於十字架上的耶穌、耶穌所立的聖教
會的預像。對每一預像意，須有三個條

件：（！）預像（ Type) '(2）預像所指

的人、事、物（ Antitype) ' (3）預像與
預像所指的人、事、物之間的關係，或

相似點，而這相似點也可以從反面來反

映，如亞當是基督的預像，如聖保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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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就如因一人的過犯，眾人都被定

了罪，也因一人的正義行為，眾人也都

獲得了正義和生命．．．．．．」（羅5:1221)•

是以亞當為基督的預像的相似點，即從

反面來反映。至於瑪納為聖體的預像，

其相似點是：就如瑪納在曠野裡養活了

以民，使他們得進入福地﹔同樣聖體在

這苦世養活人靈，使人得升天堂，不過

瑪納與聖體之間，仍有一不相同處，瑪

納只使人得到今世短暫的生命，而聖體

更使人得到來世的永生（見若 6 : 

52,53 ）。如上述三個條件中缺少一個，

便不能說某節經文有預像意。

至於為確知某節某句經文有預像

意，不是解經學者憑邏輯所可推論出

的，而必須依據另一歐示，即因聖神默

感下所寫的新約，或由教會根據傳統而

加以認可或證實，因為聖教會有責，因

而也有權來詮釋聖經，否則只憑私人意

見，便難免有臆測或穿鑿之嫌，那就有

違聖經原意了。

總之，上述兩種經意，（字意和預

像意），也祇有上述兩種經意，為聖經

的原意，也即為天主默敢的經意，至於

經學家所稱附合或適合意（Accommodative

Sense），既非聖經原意，故略而不談。

2079 經師

Scribe, Scriba 

經師是充軍期間，敬畏上主（德38:

39 ）和精通法律的人（厄上7:6,10,11):

他們是充軍的猶太人的精神領袖，給他

們翻譯和解釋梅瑟法律（厄下 8:8 ﹔ 13:

24 ），因此，很受當時的猶太人的尊敬

（加下 6：悶，德 19:1-15 ），他們有些出

自貴族或司祭家族，但大部份是平民階

級。當時最馳名的經師是厄斯德拉（厄

上 7:6 ）和區多克（厄下 13: 13) 
新約時代的經師，也就是由這些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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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傅襲而來的：他們也是「法學士」（瑪

拉：35路 10:25 宗 5:34 ），對祖傳的法律

受過精確的教育（宗 22:3 ），且全是出

自平民階級（瑪2:4 ）。他們大部份是法

利塞黨人（谷 2: 16﹔宗 23:9 ），也是公

議會的議員，且在公議會中很受長老們

的敬重（宗5:34-39 ）。他們享有立法權

（瑪 23:4 ）、司法權（路口：66﹔宗 5:34 ﹔

23:9 ）和司教權（瑪 23:2﹔宗 22:3 ）。

耶穌時代的經師中，雖然也有追求

真理的（瑪 8: 19﹔谷 12:32-34﹔路 20:

39 ），但由於大部份是法利塞黨人，因

而他們多是應小心提防的（谷 12:33 ）變

質經師，與法利塞人同流合污，因此，

也與他們一同受到耶穌嚴厲的譴責（瑪

23: 13-36 ），因為他們的作風不合天國

的標準（瑪 5:20 ），他們的傳授缺乏權

威（ ll馬7:29 ），他們只傳授人的規律（瑪

15: 8 ），多次與天主誠命衝突（ ll塔 15:

3 ）。正是為了這個緣故，他們與法利

塞人常留心尋隙控告耶穌（路 6:7 ﹔ I 1: 

日，54﹔若 8:3 6 ），在公議會定耶穌的

死罪（瑪 26:57 66 ），並且在加爾瓦略

山上嘲笑他，直至他死去為止（瑪 27:

41-43 ）。他死了以後，還是他們與

長老們難為他的宗徒（宗 4 :5 ），追
逼他的門弟（宗 6: 12 ），迫害他的教

會（宗 8: 1 ) 

至於經師的培養，並非朝夕的事：

誰要成一位經師，就得多年跟著一位名

師（宗 22:3 ），將他口授的聖經講解牢

記在心：這些講解多包含在史訓內

(Midrash ）。誰記得最多和最清楚，誰

就是高足弟子。如此者，宜至四十歲方

可領覆手禮，成為「辣彼」（參閱瑪 23:
7) ，有權公開講解法律（參閱若 7:

15 ）。當時的經師分嚴寬兩派：前者由

霞瑪依（ Shammai ）作領袖，後者則由

希肋耳（ Hillel ）為首領。聖保綠的老師

加瑪皇耳（ Gamaliel ）就是屬於後一派

的（宗 22:3)

公元 70 年，聖殿被焚後，舊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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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祭職廢除了，經師則取而代之。他們

以雅木尼雅（ Jamnia ）為中心，專心研

究聖經，成了日後猶太主義的支柱。他

們的傳授，載在米市納中。當時著名的

經師，有依市瑪耳（ Ismaelhen Elisha) 

和阿基巴（ Rabbi Akiba ）：他們在巴爾

苛刻巴的叛亂中殉教﹔此外有猶大

(Rab ban Juda ben Nashi ）、息孟

(Simon ben Gamaliel II ）以及曾與聖猶
斯定辯論過的特黎豐（ Tryphon ben 

Tarphon ）。

2080 經匣

Phylacteries, Phylacteria 
見 970 門框。

2081 經外法律

Halacha 
見 1157 哈拉卡。

2082 罪

Sin Peccatum 

「罪」是全部聖經的一項主要概

念。表示罪過和邪惡的名詞，經書上約

有五十個。除了名詞或動詞以外，聖經

還充滿著犯罪的記述，使我們對罪過的

性質和效果洞悉、無遺，也使我們在從事

訓誨世人棄惡遷善的事宜上，獲得豐富

的資料。

1. 舊的中罪的概念和教理

按照聖經，不論舊約，新約，罪過

為：在思、言、行為上，違反天主旨意

的某種舉動。準此，按聖經的教理，自

然可推論出人一生的整個活動，應隨時

隨地適應天主的旨意，一不服從，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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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 J 。由此，也可以推論：聖經所主

張道德並不屬於「自律」，而是屬「他

律」的﹔就是說，人的道德在於符合天

主的旨意，而人的罪惡在於背棄天主的

旨意。指示罪過的概念，希伯來文那許

多名詞中使用得最多的一 hatha 就表

明以上的意思，因為 hatha 一一中文普

通譯作罪過 有不適中，不及，或按

一些比較新近的學者：開罪，得罪某

人，即得罪天主等意思。在思高譯本聖

經裡，其他指示罪過的主要名詞，有罪

行、惡行、過犯、罪惡、邪惡、惡、 Jg

尤、惡事、罪、錯誤，無心之過、虛

無、虛偽、罪孽、不義、過犯、過失

等。
罪的觀念，各宗教有所不同，因

此，對罪過的感觸也有輕重深淺之別。

大概可說，在惟一神論宗教內，罪的感

觸很深，而在多神論宗教內，就沒有那

麼深重。明白這點，我們對回教，尤其

是舊約和新約內的宗教視罪過為浩劫，

就不覺為奇了。

罪的性質和效力在舊約中描述得最

透徹的，也許要算依 59: I, 2 所記載的

了：「看哪！並非上主的手短小而不能

施救，並非他的耳朵沉重而不能聽見，

而是你們的罪孽使你們和你們的天主隔

絕，是你們的罪惡使他掩面不肯俯聽你

們」。按這句話的意思，罪惡是一種叫

人與天主隔絕的行為，更具體的說，是

一種違反天主旨意的行為，如流人血、
撒謊、咒罵、妄訴、不照公正行審、欺

壓人、思念邪事等都是（依 59:3 8) 
假如要仔細研究罪過的本性、原因和效

力，按聖經的教訓，罪乃是拒絕天主命

令的驕傲行為，這很清楚地，在原罪的

敘事中（創3 ）及其他各種大罪的行為上

可見一斑﹔換言之，人每次犯大罪，就

是採取「自律」而捨棄「他律」，即天

主法律，他要自治而拒絕造物主的治

權。

原而且在樂團所犯的罪，是一個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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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外在的驕傲行為。厄娃一聽見蛇的

話，便對天主的話感到疑惑，且頓起傲

心。「你們將如同天主一樣知道善惡」

（含的： 5 ），就是說，你們自己會決定甚

麼是善的，甚麼是惡的，可任意而行。

魔鬼指示天主有如人的敵手，於是元祖

就不相信天主的話：「那一天你吃了，

必定要死」’而相信了魔鬼的話：「你

們將如同天主一樣，知道善惡」。的

確，以天主為自己的敵手，妄想擺脫天
主的關係，其居心驕傲件逆，昭然若

揭。他們一犯了這重大罪惡，便與天主

「隔絕」’人性遭受了浩大的變化：犯
罪以前，「男女二人都赤身露體，並不

害羞」（創2:25 ），犯罪以後，兩人害伯

天主，「躲藏在樂園的樹林中」（ 3:8 ）。

天主為懲罰他們，遂將他們逐出樂圖，

又給他們注定死亡（ 3:22-24﹔參見智2:

23-25﹔羅5: 12 ），禁止他們摘取生命樹

的呆子（ 3:22 ），指定工作為男人的一
項終身勞役，生產子女為女人是一沉重

痛苦（ 3: 16-19 ）。對於人類，原罪的最
可怕惡果，就是仇恨﹔因此，亞當控訴

厄娃，以後刀口音殺死亞伯爾，殘忍的暴

虐在人心中作王（創4 ）﹔此後，罪惡迅
速滋生了種類繁多的其他罪過，因而迫

著正義的天主以洪水懲罰人類（創 6-

8 ）。這還不夠，原祖的罪的悲劇性，

非但呈現在它可怕的效果上，而且也影

響到它的近因，蛇，即撤彈身上。雖然

舊約的作者諱言撤彈的本性和行為，或

許是為了避免選民陷於二元宗教﹔可是

智慧篇的作者卻坦然揭示了這神秘的蛇

是誰，他寫說：「其實天主造了人，原

是不死不滅的，使他成為自己本性的肖

像﹔但因魔鬼的嫉妒，死亡才進入了世

界﹔只有與他結緣的人，繞經曆死亡」

（智 2:23-25 ）。身為人類大敵的撒痺，

常常企圖摧毀天主救恩的計劃，故此千

方百計誘惑世人犯罪遠離天主。可是出

乎撒嬋意料的是，原祖的罪過，這悲慘

故事的結局不是失望，而是希望：女人

的後裔將來有一日必會踏碎撒彈的頭顱

（創3: 15 ）。天主這項諾言是這麼斬釘截

鐵的確實，以致智的作者寫道：「智慧

保護了最初受造，世界上唯一的原祖，

救他脫離了本身的罪過，…」（智 10:

1, 2 ）。原祖的罪過，按保祿宗徒的意

見，有如暴君進入人間，征服了萬民，

殺害了每個人，這罪過非僅是人類墮落

的原因，而且也是他們世世代代子孫犯

罪的原型﹔換言之，亞當和厄娃的罪也

是我們的罪，因為一現在暫不討論人

類的原罪一我們每次犯罪，本質上就

是效法元祖：內起傲心，採選「自律」

而捨棄天主的法律。聖雅各伯以仔細精

審的分析，把原祖犯罪的程序、進行與

結果借貼在世人身上，而解釋各人的罪

過。聖宗徒的講法非但指基督信徒而

言，而且也包括一切人，連異教人也在

內，因為按聖保祿的教訓，那所謂自然

律，就是被創造主銘刻在各人心上的法

律（羅2: 14-16 ）。可是，由於天主以特

別愛情選拔了以色列為自己的民族，不

能不把有關以民的罪加上一二句。尤其

是關於先知們對以民的罪惡所施的教訓

添補上去。先知們論罪的教訓，正是新

約罪行論的最合適的準備。

2. 以民的罪惡

罪過，為以色列人民非但是自然法

律和天道的觸犯 其他民族，比如中

國人也是如此解釋罪惡 而是一種違

約或失信的罪行。以民的生活本憑西乃

盟約，故此以民的歷史也是一項或守約

或違約的行為的記錄。西乃盟約的基礎

乃是天主十言（即十誡）和解釋十言的

「約書」（出 19-24 ）。既然如此，說以民

犯十誠的罪是一種違犯，不如說是一種

不忠行為，一種失信或失節。先知們一

方面勸勉人民忠信於盟約，另一方面，

為了引導他們更熱心遵守盟約的條例，

也研究盟約的精神，因而發現它是發白

天主慈愛的賞賜，是天主給選民賞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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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恩﹔由此，先知們宣告天主不僅是一

位全知的立法者，也是以民的天父，以

民的夫君﹔那麼違反天主的命令等於得

罪慈父，開罪良人。歐、依一尤其是

依後編一米和耶的預言集，都充滿了

這些感人的教誨。由敢示得悉的天主不

只是「自有者」，而且也是全能的「慈

父」’至義、至公、至仁的君玉。先知
們無時不重申這些原理，故此他們提醒

人善度一個正義、仁善的生活，教訓他

們外表的禮節和犧牲的精神。如果人心

不契合天主，是毫無價值的，是空虛

的，因為不但絲毫不能中悅天主，反而

招致天主的憎惡（依 1: 10-18) 
大致可說，先生日們在告戒罪行時，

都有這個主要的宗旨，無論是告戒首領

們的罪行（撒上 3:11-14 ﹔ 13:13,14﹔撒

下 12: 1-14 等處），或人民的罪行時都

有。在舊約記載的罪行目錄裡，也流露

出這個宗旨，因此，這些目錄所記述的

罪惡是與天主十誠有密切關係的，並且

按一些學者的意見，似乎都溯源於先知

們最古的宣講。舊約中首要罪行的目錄

乃是申 27: 15-26﹔依 59:2-15﹔熾 3: 11-

14,6:16-19﹔則 18:5 日， 33:25,26﹔詠

15:3-5﹔智 14: 12-27 。值得注意的是，

按先知們的道理，罪過非但損害罪人的

心靈，卻也損害社會的秩序。歐瑟亞寫

道：「因為此地沒有誠實，沒有仁愛，

沒有人認識天主﹔只有詛咒，謊言，殺

戮，偷竊，姦淫，強暴，和累累的血

案」（歐 4: 1 Z﹔參見依 1: 17 ﹔ 5:8﹔亞 4:

l ; 5:6 15﹔米 2: 1-5 等處）。罪惡除損

害社會外，且也損害家庭的純潔和平安

（撒下 l 1-13 ），也傷殘罪人自己，叫他

們在精神上死去（依 59:2-7)

先知們還闡述高深的一端道理，即

凡是罪過是開罪天主的聖德。也許達味

在與巴特舍巴通姦時，只想到他得罪了

烏黎雅，而未想到在得罪天主，可是天

主藉著先姐的口對君王說：「你輕視了

我」（撒下 12:10 ）。天主藉耶肋米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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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他們．．．向外方人神祇行莫祭來觸

怒我。他們果真是觸怒我嗎？．．．．．．．．．豈

不是觸犯自己，使自己滿面羞慚」（耶7:

18-20) ？原來罪人不能害天主，這端

道理在約伯傳上早已記述了：「你若犯
罪，為他有甚麼害處？你若作惡多端，

又能加害他什麼」（約35:6) ？罪人實際

上只是在害別人和自己。只因為天父願

意自己子女享幸福和生命，所以聖經以

擬人法說他憤怒或傷心。的確，那有一

個父親或母親對自己孩子的忘恩負義而

不傷心呢？何況以色列的天主（依64:7)

具有慈母心腸的天父（依 49: 15 ）呢？

按先知們的教誨，罪過不僅等於犯

法 當然這個含義常常存在，因此，

梅瑟的法律命令罪人奉獻贖罪祭和贖過

祭（肋 5 ）一且也等於拒絕天父的愛
和忠誠夫君之愛（耶 3:6-14)

3. 罪的赦免

以色列人民向來相信唯有天主能寬

赦並消除人罪，並且相信罪的赦免乃是

天主仁慈的措施（出 32: 11-14; 34: 

6, 7 ），是他純粹的恩寵（依 43:25﹔達

9: 19 ; 巴 2: 14 ）。他們稱呼天主為

「父」’為「牧童」，他們把天主的諾言

向天主提起，好似叫他想起他的忠誠，

都是因為天主是仁慈而忠誠的天父（出

32: 13﹔申 4：日，37﹔蘇 18:3)
寬赦罪過一事，非但時常包含寬赦

罪惡，而且經常也包括寬赦罪罰。先知

們很喜愛宣講罪之赦的道理。按他們的

高妙教訓，當天主寬赦一個人的罪 心

靈破碎的人（詠 34; 19 ）一就恢復此人

所失落的那種與天主共同的生活（詠 51:

9-13 ）﹔然而天主寬赦選民的罪，這事在

先知們看來，原是天主實行救恩計劃的

一步驟（依 4:4,5 ﹔ 43:25; 44：泣，23﹔耶

1：泣，23 ﹔ 4汀，2﹔ 31:20-22﹔歐 14:3-5 ）。
藉著選民的罪被寬赦，默西亞的時

代更趨臨近，天主的救恩計劃也快將實

現。那時，天主藉著自己的默西亞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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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的事，不只是寬赦罪過，而且還是

一種「更新」’一種「改造」’一種「新
創造」﹔厄則克耳極精深地說：「那

時，我要在你們身上灑清水，潔淨你

們，淨化你們脫離各種不潔和各種偶

像，我還要賜給你們一顆新心，在你們

五內放上一種新的精神，從你們肉身內

取去鐵石的心，給你們換上一顆血肉的

心。．．．．．．」（則 36:25,26)

仁慈的天主己寬赦了人罪，可是在

人這方面，他應該做什麼？按先知們的

教訓，人應該悔改，做補贖，祈禱，全

心歸向天主。既然罪的本性等於拒絕天

父的愛情，為獲得罪的赦免，人就應該

重新振起敬愛天主之情﹔獻上贖罪續過

祭，如果人不愛天主，那是空虛的。為

此，認識自己軟弱的人無不誠心祈求

說：「你既然喜愛那出自內心的誠實，

求在我心的深處，叫我認識智慧。．．

天主，求你給我再造一顆純潔的心，求

你使我心重獲堅固的精神。．．．．．．」（詠

51:8,12) 

最後，必須附帶→提的，是舊約除

分別重罪和小罪外，還特別提出四種

「呼天降罰的罪」’即殺人之罪（創 4:

10 ）﹔逆性的邪溼之罪（創 18:20 ﹔ 19:

5, 13 ）﹔壓迫無辜之罪（出 2:23 ）﹔苛

待工人一扣留工資 之罪（出 22:

25,26﹔見雅 5:4 ）。聖教會通常還列出

第五種「呼天降罰之罪」’即按瑪 12:

31,32 ，反對天主聖神，即惡意攻擊真
理之罪。

4 新約中罪的概念和赦免

依據對觀福音，在主耶穌的觀念

中，無疑地是所有的人都沈溺在罪惡

中，因此，他一開始宣講福音，就勸勉

世人悔改：「時期已滿，天主的國臨近

了，你們應悔改，信從福音」（瑪 4:17 ﹔

谷 1: 15﹔路 3:8 ﹔ 24:47)
雖然按各人的良心，負罪有輕有

重，可是眾人都有罪，都同樣應該悔改

（路 13: 1-5 ）。在天主台前，人是墮落

了，而坐在死亡陰影下（瑪4: 16﹔路的：

4,6,8 ），是處於撒嬋權下（路13:16 ﹔ 22:

31 ），等待（人子）來解救（瑪 20:28 ﹔
26:28等處）。真正而深奧的教義是：世

人這墮落的環境不但不阻止耶穌的活

動，反而提高他的憐恤之心。根據全部

新約，耶穌，天主子，降世的目的，是

為赦免且消除人罪，賜與世人天主的平

安和永生﹔為此，天父藉著望于耶穌
「眷顧了，救贖了自己的民族」（路 l:“; 
2: 14﹔谷 2:15-17)

慷慨服從天父旨意的耶穌，不住宣

講天主為慈父，只要罪人信賴他，就必

獲得罪和罪罰的赦免（谷 2:5-10﹔路 7:

36-50 ﹔ 15:2124 ）。耶穌所以用極嚴厲

的口氣斥責偽善和傲氣，就是因為這些

惡行阻I上世人接近施仁慈的天父，阻撓
世人改過遷善（路 15:25-32; 18:10-14; 

瑪20:1-15; 11:25 30﹔谷3 :22-30等）。
耶穌宣講天主這樣無限仁慈，並不

絲毫意味人對罪惡的責任可從此消除，

相反，他提醒罪人要以慷慨和高貴的

心，歸向他們所得罪的天父：告戒他們

不可輕蔑天主的召喚﹔這是瑪 22: 1-14 
有關婚宴比喻的主要教訓。

固然可說，耶穌一生揭發罪過，攻

擊罪過，但他一生更愛情軟弱的罪人。

他揭發眾人 包括首領們的 各種

罪過（谷 7:21-23﹔瑪 23:1-36 ），但他

對悔改的罪人卻宣告天父無限的仁慈。

路的章記載的所謂「天主仁慈的比

喻」’尤其是「蕩子的比喻」，使我們

明白罪惡的本質和惡果以及悔改的精

義：說本質：罪過是為了順從虛偽和放

肆而捨棄自己的慈父，離開父家的舉

動，特別是拒絕服從的舉動﹔說惡果：

是使人陷溺於塵世的泥濁﹔說悔改：是

及時返回父家。蕩子的哥哥雖然斥責弟

弟的放肆生活，可是叫父親最傷心的，

還是他的兒子離開了他，離開了他的

家。這兒子使父親感到少了兒子的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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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要挽救這項憾事，除非兒子自動歸

回，別無他法。可是耶穌的行為比起他

這一端感人的教導，或許還更動人呢。

這些行為就是：不論法利塞人 他們

在這事上，宛如蕩子的哥哥一如何見

怪，如何批評，耶穌仍然尋找，接納，

且樂意寬赦罪人（路7:36-50 ﹔ 19:5﹔谷

3:15-30﹔若 4:1-42 ﹔ 8:1-11 ﹔路口：39-

43 等處）
耶穌一生攻擊罪惡和罪惡的元首

一一撒嬋﹔他在曠野中禁食祈禱時，降

服了魔鬼（瑪 4: 1 11 ），每當他醫治附

魔的人時，驅逐惡魔，一驅逐等於制

勝（谷 l :23,24 ）。按瑪 8:16,17 ，耶穌

治愈附魔的人，就主要實行了上主僕人
的使命。上主僕人的使命尚不止此，他

還「因我們的悸逆被刺透，因我們的罪

惡被打傷」（依53 ），他為大眾交出了自
己的性命作贖價（谷 10:45 ），傾流了自

己的血，新約的血，機除罪過（瑪 26:

28) 
除對觀福音外，我們再看看聖若望

和聖保祿對罪惡的觀點：

4.1 聖若望的罪惡觀

照聖若望的意見，耶穌非但「赦
免」（ aphienai ） 各人的罪過一一雖然若

望也使用過這個動詞（若20:23﹔若一2:

12 ）一而且他還「除免世罪」（ airo ); 
換句話說，若望在各種罪行的另一面，

注視產生各種罪過的一項奧秘的權勢，

這權勢時常與天主、基督和基督的教會

作對。這權勢是在攻擊全人類，企圖破

壞天主與人類間的關係，因此，若望稱

它為「世罪」。屬於這「世罪」的主要

惡行便是：

4.1.1 故意拒絕光明：「光明來到了世

界，世人卻愛黑暗甚於光明，因

為他們的行為是邪惡的」（若3: 19; 

參見 3:20 ﹔ 9:40)

4.1.2 世人的這種蒙昧是撒彈邪惡的結

果。的確，罪過叫人成為撒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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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隸（若8:34 ），如同忠信的信徒

是天主的子女，同樣頑固的罪人

是魔鬼的子女：那犯罪的，是屬

於魔鬼，因為魔鬼從起初就犯罪

（若－ 3:8-10)

4.1.3 魔鬼的主要行為，以及其子孫喜

愛模仿的行為，便是：殺人和撒

謊（若8:44 ）。魔鬼係殺人者，因

為他曾誘惑原祖，叫他們死亡

（智 2:24 ）。也曾鼓勵加音打死其

弟亞伯爾（若－ 3:12-15 ），並於

日後鼓勵猶太人殺死耶穌，這位

給他們宣講真理的耶穌：「如今

你們圖謀殺害我一這個給你們說

出從天主那裡所聽到的真理的人」
（若 8: 40 ）。殺戮和撒謊起於惱

恨，且也產生惱恨。撒彈惱恨天

主，基督和人類，因此，跟從撒

痺，屬於撤彈的人，自然也惱恨

光明（若3:20 ）、基督、基督的天

父和其他的人（若 15:20-25 ），終
於因著這種出自撒彈的惱恨，殺

死了默西亞（若 8:37)

4.1.4 可是，這「世罪」不論是多麼可

怕，多麼廣延，究竟耶穌全然制

勝了它。這是因為耶穌是天主派

遣來的（若 3:35 ），因為「那由上

而來的超越一切」（ 3:31 ），「因

為天主把聖神無限量地賞賜了他」

( 3 :34 ），因為他是無罪的（ 8:46; 
若－ 3:5 ：「你們也知道那一位曾

顯示出來，是為除免罪過，在他

身上並沒有罪過」），因為他一耶

穌 「與父原是一體」（ 10:30)'

因為他是「愛」’蓋「天主是愛」

（若－4:8 ）。事實上，耶穌一生不

斷施愛，當他死在十字架上，他

的愛達到了一個不可思議的程

度：「再沒有比這更大的愛情了－

( 15: 13﹔參見 13: 1 「就愛他們愛到
底」及 19:30 ）。由於這神聖，不

可抗拒的耶穌的愛，這個出於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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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為愛而接受的死亡，完全戰勝

了「世界的首領」（ 14：沛，31)

魔鬼非但「在耶穌身上一無所能」

(14:30 ）。而且當耶穌釘在十字

架上時，就被趕出去了，被打倒

了（ 12:31 ）﹔制勝世界元首的耶

穌，自然也同時制勝了世界：

「在世界上你們要受苦難，然而你

們放心，我已戰勝了世界」（ 16: 

33﹔參見若－ 5:4﹔默 12:9 ）。

我們怎能知道耶穌戰勝了罪惡？這

凱旋的證據何在？按照若望的教義，我

們可以答說：（ 1 ）是由於耶穌的復活，

因為復活是耶穌的凱旋（若 10: 17; 12: 
22-28 ）﹔（ 2 ）是憑著耶穌給相信他的

人所賞賜的超性生命，這恩惠即在於：

誰相信耶穌，便成為天主的子女（ 1 : 

12 ）。因此，既然信徒在基督內，並同

基督一起戰勝了撒彈和罪惡，如果他願

意的話，他就可不再犯罪：「凡由天主

生的，就不犯罪過，因為天主的種子

（種子大概是指天主聖神，見羅8: 14 ）存

留在他內，他不能犯罪，因為他是由天

主生的」（若－ 3:9)

這奧理的根本理由可表示如下：耶

穌所以除免世罪，是因為他把天父及自

己的聖神賜給信友（若7:37-39 ﹔ 19:30-

37﹔見匣 12: 10 ; 13: 1 ）。信友固然還能
重新犯罪，而且事實上，再三再四犯罪

（若－ 2:1,2 ），可是如果他悔改，他也

能再三再四獲得罪的赦免（若 20: 22, 

23 ），再蒙受天主聖神，再克勝魔鬼和

罪惡，因此在默示錄中，基督徒屢次被

稱為「勝利者」（默2:7-1 l 等），不是沒

有理由的。

4.2 聖保祿的罪惡觀

聖保祿論罪的道理在新約中是最廣

泛，也是最深奧的，這是因為保緣把罪

惡的理義相連於其他毆示的道理，如救

贖、法律、死亡、原罪、貪慾或貪情

等，尤其是因為保祿曾把罪惡和死亡加

以位格化所致。保祿描寫它們猶如兩個

暴君，不停的征服世人，且害死世人。

在羅馬書中，我們就已發現他表示罪過

用了不少的名詞，如罪、罪惡

( amartema’。martia ） 、違犯 （para
basis ） 、過犯 （paraptoma ） 、不法（的

事） ( anomia ） 、悸逆 （parakoe ） 、不

義（ adikia ） 、不敬（ asebeia ） 等。此
外，如在舊約中，同樣在聖保祿書信

內，也可找出一些罪惡的自錄，聖保祿

好像要藉這些目錄讓信徒更容易知道什

麼惡事應該避免似的，比如羅 l :30 33 ; 

13: 13﹔格前5: 10, 11 ; 6:9, 10﹔格後12:

20,21 ﹔迦 5:10-21 等。至於這些目錄的

構成問題，學者意見頗為紛耘。筆者以

為保祿並沒有師承斯多噶派哲學家的罪

行目錄，而是保祿自己一方面回想到舊

約時代的罪過，另方面注視同時代人們

的惡業，因此，他就自己編了這些罪惡

目錄。

保祿關於罪惡的主要道理，大概可

略述如下：罪過，這個暴君，這股邪惡

勢力，藉著亞當的遠命，進入了世界而

征服了所有的人。從此，所有世人（外

邦人和猶太人）都淪為罪人：「因為所

有的人都犯了罪，都失掉了天主的光

榮」（羅 3:23﹔參見 1-2 ）。至於死亡，
它也是罪惡的懲罰，也是世人罪過的最

明顯證據（羅 6:21-23 ﹔ 格前 1 5: 

55,56 ）。罪過一方面藉著人的情慾（羅

1 :24﹔弗 2:3﹔迦 5: 16 等處），另一方

面也藉著「法律」在人間發展了它的勢
力。法律一雖然其概念有六、七種之

多，但此處我們只就梅瑟法律，舊約的

濟世之道而立論一一本來是好的，是聖

的，只因為它既然宣布命令，卻不給予

神力以實行命令，又不賜予聖寵以躲避

罪行，所以事實上，法律就是犯罪的機

會和媒介，也如l育慾一樣，是罪過的工

具和罪過的小嘍囉（羅 3: 19; 5: 13 ; 7:8 

等處）。再說，法律有如死亡一樣，也

證明罪過的勢力。保祿寫說：「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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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還有法律呢？它是為顯露過犯而

添設的，等他所恩許的後裔來到」（迦3:

19 ）。既然這樣，或許有人要問：為什

麼至善的全能天主把世人的命運安排得

這樣呢？或同依撒意亞問：「上主！你

為什麼讓我們離開你的道路？使我們的

心變硬，而不敬畏你」（依 63:17) ？請

聽保龍的答覆：「但是聖經說過：一切

人都被禁鋼在罪惡權下，好使恩許藉著

對基督耶穌的信仰，歸於相信的人」

（迦3:22 ）。準此，我們可以說，全能全

知的天主連人的罪過都加以利用，來救

贖人了。救贖世人是聖子一耶穌基督

一的工作（羅 8:3 ﹔ 3:21-26 ），因為

耶穌由於愛天主兼愛世人，用十字架救

贖了「我們」人類。保祿以極動人的話
說：「因為他曾使那不認識罪的，替我

們成了罪，好叫我們在他內成為天主的

正義」（格後5:21 ）。這樣耶穌克勝了罪

惡，給人類開敢了聖寵的活泉：「所以

眾人，都因天主白白施給的恩寵，在耶

穌基督內蒙救贖，成為義人」（羅 3:

24 ）。自信仰和聖洗成義的人，分享基

督的聖死和復活，並且常生活在基督

內，光榮天父（羅 6:2-11 ）。
結論：在世上憑信仰而生活是十分

緊耍，而且十分緊張的，因為人雖然是

成義了，但如果不肯承受天主聖神的引

導，而存心接受肉身的引導，那是再次

犯罪，再次成為「義怒之于」（弗2:3 ）。

罪惡的勢力要等主耶穌再度來臨，才能

完全消滅（羅 8: 11﹔格前的26 ）。直到

耶穌的日子，成義的人，在其有生之
日，應常籍著耶穌的寶血絲除自己的罪

過（希 13:12-16﹔參見若一 1:7-10 ﹔ 3:

3﹔羅 3:25)

見 1426原罪、 923 法律、 524死亡、 171 I 

救贖、 1757贖罪祭，贖過祭、 2083罪赦、 1926

痛悔，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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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3 罪赦

Forgiveness of Sins, 
Remissio Peccatorum 

所謂「罪之赦」’是謂人在犯罪得

罪天主之後，而獲得天主的寬恕，重新

與天主和好的意思。聖經上第一次涉及
「罪之赦」的部份，是在原祖犯命之

後，天主許下要拯救世人（創 3: 15 ）。
自從那時開始，人類便自覺是罪人，而

有時時向天主祈求寬恕的必要（詠32:5 ：’

的：2等）。並確信天主是善良無比的（出

27:6﹔瑪 18:222 ），故能夠且願意寬恕

人的過犯。

1. 舊約
舊約多用「罪赦」或「饒恕」來表

示天主的這種仁慈的行為（肋 4:30,34 ﹔

列上8:30,34﹔詠 86:5 ），它與舊約上所

多次提及的贖罪祭是分不聞的（出 29:

36 ; 30: 1 O﹔肋 8:15 ﹔ 16:20﹔則的：20 ﹔
45:20 ）。但是罪過的寬恕，並不意味著

暫罰的免除。這種例子在聖經比比皆

是，諸如亞當、厄娃（創3:15-19 ）、梅

瑟、亞郎（戶20: 12﹔申3:23-28 ﹔ 32:48-

52 ）、達味（撒下 12:13-15 ﹔ 24:1-17),

以及全以色列百姓（戶 14:20-24 ）。其

實天主的這種作法也是完全合理的，蓋

一來使犯罪的人在現世即賠補自己的過

犯，二來為警醒人不可重犯舊罪得罪天

主。除此之外，罪之赦也並不意味著人

即可獲得因罪惡而喪失的現世的幸福，

比如充軍時代的以民（耶 29:10-14﹔則

18:30-32) 

人犯罪雖然理當受天主正義的懲罰

（達 9:5-15﹔詠 51:16 ），但聖經上卻慣

將罪之赦與天主的仁慈聯在一起（出34:

6,7﹔戶 14:18-20﹔撒下 24: 14﹔詠 78:

38 ﹔ 103:10,11 ﹔德 18:11-13 等）。天主
不願意罪人的喪亡，而是希望他回頭而

再生活（則 18:23 ﹔ 33:15 ），這不只由

於人的功績，而特別是由於天主至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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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依43:25 ）。由於天主對以民所立

的盟約（出 33: 11, 12﹔申 4:31 ﹔蘇 21:

~2,43﹔列下 12: 23 ），這種赦罪的作

為，是祇有天主自己才可以﹛乍到（耶33:

8 ）。在默西亞時代，天主要將它們拋

入大海的深淵（米7:18,19 ），要將它們

完全創除（達 9:24 ）。新盟約的特徵，

就是天主忘記人們的罪過（耶31 :34﹔見

希 8: 6-13 ﹔ 10:17,18 ），這是先知們所

特別強調的一點（依 4:4 ﹔ 44:22﹔耶 3:

泣，23 ﹔ 4: 1; 31 :34﹔則36:25,26﹔歐 14:

獲得罪之赦的方法是：坦誠謙遜的

痛悔前非（蘇24: 19-23 ：，肋 26:40﹔編下

7: 14：，厄下 9:2﹔依 58:6,7﹔耶 18:8-10 ﹔
詠 86:5 ），奉獻祭品（戶 15:23-31 ﹔肋

4: 13-35 ﹔ 5:14-26 ﹔ 7:1-10 ）及施捨哀矜

（達 4:24﹔多 4:7-1 l ; 12:8,9) 

2 新約
新約中的罪之赦的意義與舊約的意

義完全相同，就是將人與天主隔離的障

礙取消，人重新與天主和好（瑪 6:

12, 14, 15 ﹔ 9:2 ﹔ 12 ：訓，等谷3:29﹔路3:

3 ﹔ 24:27：，宗 2:38 ）。新約時代的人類
猶如舊約時代，感覺自己在天主前是罪

人，有與天主和好的必要（瑪 5:48﹔若

一 1 :9 ），且相信必能獲得天主的寬恕。

洗者若翰宣講的中心思想，就是勸

人接受痛悔的洗禮，為獲得罪之赦（谷

1:4等）。耶穌開始傳教時，也是勸人悔

改作補贖，因為天國來近了。為進入天
圈，「罪之赦」是不可或缺的條件 (f,馬

I :21 ﹔ 9:13 ﹔路 4:9﹔見依 40:2﹔若 1:

凹， 15 :3 ）。但是，耶穌卻強調：赦免

人的罪過是天主聖父的特權（瑪 6:

14,15﹔谷 l 1 :25,26 ），他代替罪人向天

主聖父祈求罪之赦免（路23:24 ）。聖保

碌亦清楚的指明，赦免人的罪過，祇是

天主的作為（羅 3:23-26 ﹔ 4:6-8﹔格後

5: 19﹔迦 l :4﹔哥 2: 13 ），是出於天主豐

富的仁慈（羅 8:32﹔弗 1 :7﹔哥 2: 13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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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耶穌自己也有赦罪的權柄，這由

他所顯的聖跡可以證明（路 7:48﹔若 1:

29﹔瑪9:6 ）。並且初期的教會，也特別

強調了這一點（宗 5: 31 ; 10:43 ; 13: 
38 ）﹔在基督內或因基督的名我們獲得

了罪赦（弗 I :7 ﹔ 4：泣，哥 1: 14﹔若－ 2:

12 ），藉著基督向人類宣佈罪赦（宗 13:
38 ）。這是他十字架上聖死的效果（瑪

26:28﹔羅 3 :23-26 ），是他傾流聖血所

造成的（希 9:22 ），是他的贖罪祭獻所

獲得的（希 9: 14 ）。耶穌卻也將這赦罪

的權柄交給了宗徒們（瑪 16: 19; 18: 18 ; 

路 24:47﹔若 20﹔ 21 ﹔見谷 3:14﹔若 17:

18 ）。但是既然宗徒們並沒有獲得透徹

人心靈的特恩，所以他們應以審判的方

式來實行這種權柄（若20:23 ），亦即是

說痛悔己罪的人有告明罪過的必要。可

是人若犯了相反聖神的罪，按耶穌的

話，卻永遠不能獲得赦免（瑪 12:31,32 ﹔

谷3:28-30 ），其實這並不是說天主不能

或不願意赦免這種罪過，而是說犯這種

罪的人，將心硬如鐵，障礙重重，使天

主的聖寵不能在他身上發生效果，而他

痛悔己罪，獲得赦免。

為獲得罪赦不可或缺的條件有：痛

悔及承認己罪（瑪 3:2,6﹔谷 1:5﹔若一

1 :9 ），相信基督的福音（谷 l :5﹔若 9:

35-41 ﹔宗 8:37,38﹔羅 3:21-31 ），寬恕

得罪自己的人（~馬6:12,14 ）﹔不然，就

是向天主供奉祭獻，也將不被上主所悅

納（瑪 5:23 ），因為天主在基督內寬恕

了我們（弗4:32 ），我們自當寬恕他人，

並且要時常，甚至無數次寬恕他人（哥

3:5﹔瑪 l 8:22 ）﹔其次應對天主有依恃

及愛慕之心（路 7:47﹔希 4:16﹔若－ 3:

20 ）。弟兄們出於信德的代禱，也能使

人獲得罪赦（雅 5: 14-16) 

聖保祿及若望雖然也提到罪之赦，
以使信友有犯罪的可能（格前7:2﹔得前

4:3-6﹔若一 2: 1 ; 5: 16 ），但是，其出
發點與聖經其他部份略有出入，蓋他們

強調信友已是聖者的國民（弗 2: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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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佔有任何人所不能搶奪去的永生（若

3: 18 ; 5:24 ; 8: 12﹔若~ 3:6 9 ; 5: 
時， 19 ）。故此，他們更強調信友們的新

生、新人及在基督內的生活，以及信友

獲得更豐富的生命（若20:31 ），而善度

遠離罪惡的聖善生活（得前4:3,4﹔弗4:

14-24) 
見 2082 罪、 1926 痛悔、 2601 贖罪禮。

2084 義子
Adoption, Adoptio 

非己所生之子，而認義為子者，曰

義子（辭海） 。在聖經中，只有保祿用

過此字，凡五次：羅 8:15,23 ﹔ 9:4﹔迦

4:5﹔弗 1 :5 。保祿利用此字，是由羅馬

法而來的，按羅馬人的舊例，收納的兒

子應以義父的姓為姓，並立約為據，這

收納的兒子並有承受產業的名分。保祿

運用此字，是為說明信友在領洗後，藉

著基督與天父之間所發生的父子的關

f系。

認非己所生之子為子的風俗，在東

方民族中，尤其在美索不達米亞頗為流

行﹔但在以色列民族中，尤其在梅瑟法

律中，卻隻字未提。這或者是由於多妻

制之故（參闇肋 18:18﹔申 21: 15 ）。在

舊約中雖然記載過兩次收納別人之子為

己子之事，但都發生在異邦之內，出 2:

10 埃及公主收納梅瑟為子﹔艾 2:7 摩爾
德開收納艾斯德爾為女。雅各伯雖將若

瑟的兒子（創刊：5 ），若瑟將瑪基爾的

兒子視為己子（創刊：23 ），但這只是將

兒子的權利賜與孫子而己，不能作為義

子論。

雖然如此，但在神權政體下的以色

列民族，時常以天主為父，並且天主以

他無限的慈愛，由萬民中特選了以色列

子民為自己的長子（出4:22﹔歐 11: 1 ) ' 
為自己的「特殊產業」’為「司祭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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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出 19:5﹔伯前 2: 5-9 ）。不但以色

列民族整體為天主的長子，並且每一個

以色列人都視為天主的子女（依 1:2 ﹔

43:6﹔申 32: 19﹔歐 2: 1 ），尤其是國王

（撒下7:14﹔編上28:6 ）。這即是保祿在

羅9:4說以色列人具有「義子的名分」的

意義。
但在新約中，保祿用此名詞，具有

一種更深的神學上的意義（羅 8: 15﹔迦

4:5﹔弗 1 :5 ）。「義子」時時表示若望

在福音中所講的「他給那些信他的名字

的人權能，好成為天主的子女，他們不
是由血氣，也不是由肉慾，也不是由男

慾，而是由天主生的」最深的意義。

「義子」當然與天主的本性本體所生的

天主于耶穌基督有天淵之別，但與普通

人為的「義子」或法律上的「義子」
也有莫大的區別，因為人誨的「義子名
分」，只是法律上的，只是外界的，對

於義子的本性毫無改變﹔天主義子的地
位卻是內在的，改變人的本性的（格後

5: 17 ）。如果將義子與天父的關係’與
人間父子的關係，作一分析，便可看出

義子與天父的闢係，較諸人間義父義子
的關係，更接近於人問父子的關係。

1 人問父子的關係
人問父子的關係包含：

1.1 子生於父：
1.2 子分享父的本性﹔

1.3 子為父家的一分子﹔

1.4 為自然的繼承人。

2. 義子與天父的關係
義子與天父的關係’亦是如此：

2.1 義子是藉聖洗聖事由天主而生

（若 1: 13﹔雅 1: 18﹔若 3:5﹔若－

3:9﹔鐸 3:5﹔伯前 l 汀，23 ），由天

主獲得了新的生命（若－ 3:1 ﹔羅

8:14-17﹔迦 3:26 ﹔ 4:4 等）

2.2 由天主而生的分享天主的本性

（伯後 l :4)) 

2.3 分享天主的本性，自然成為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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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庭的一份子（弗 2: 19) 

2.4 天主的子女有權利繼承天主的產

業（羅8: 17﹔迦3:29 ﹔ 4:7﹔鐸3:7 ﹔

伯前 1:4 等）。固然天主義子的地

位與名分，在現在尚未完全表現

於外（羅 8:24,25 ），但已有天主

聖神在我們的心中作證，我們實

在是天主的子女（羅 8:14-17﹔參
閱若－ 3:1,2)

見 1453 恩寵、 1233 洗禮，聖洗聖事。

2085 聖統制度

Hierarchy, Hierarchia 

原文意思是「神聖的權利」’來自

希臘文，是聖教會中負責領導教友達成

其最終目的的人員，彼此之間的附屬關

係。它的成立來自耶穌基督，耶穌將他

自己所具有的司祭、教師及統治之權，

首先交給了他的宗徒們，為使他們代替

自己來祝聖、教訓及管理人類（瑪 28:

18-20﹔谷16: 15,16﹔路24:46-49﹔若20:

21-23﹔宗 1:1-8) 。但是宗徒們是有死

的人，而聖教會卻應常存不息（ ll馬 13:

24-43 ﹔ 28:18-20﹔若 14: 16 ），故此宗

徒們以覆手之禮及祈禱，將他們所得的

權柄傳授給了其他的人們，為使他們繼

續履行上述的三種任務（宗耿耿 14:22 ﹔

弟前 4: 14 ﹔ 5:19-22﹔弟後 l :6 ）。由宗

徒將己權傳與他人，在宗徒時代已顯然
有了三種不同階級的教會領導人物﹒監

督、長老、執事。

執事階級是很明顯地低於其他階級
的制定（宗6: J-6 ）。監督同長老相反地

卻不常是不同的人，換句話說，二者無

明顯的階級分別，似乎是兩個同意義的

名詞（宗 20:17,28﹔弟前 3:2 ﹔ 5: 17﹔鐸

1 :5,7﹔伯前5: 1,5 ），因二者應具有同樣

的條件（宗 20: 17 ,28﹔斐 1:1 ﹔弟前 3

5,7 ; 5: 17 ）。在第一世紀的宗徒時代，

教會已具有掌握最高統治全權的宗徒，

第二級是長老（或監督），第三級是執

事（六品），如此一脈相傳。首先有保

祿在各地教會中選立代替他的監督（宗

14:23 ﹔ 20:17-35﹔弟前 5:17-20﹔鐸 I:

5 ），其他宗徒亦然（雅 5: 14﹔伯前 5: 1-
5 ）。如此得快的聖教會就按照她的創

立人 耶穌基督 的旨意，形成了

一個有階級的制度及一元首主政的團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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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是一部由天主默感，而由聖作

者寫就，並交由聖教會保存註釋的七十

三卷書構成的全集。這部全集是經過一

千四百餘年的時間一即由梅瑟至最後

一位宗徒聖若望之死為止 在不同的

地方、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環境之中，

在猶太人中、在基督徒中所逐漸寫成

的。這些書無論是在猶太人中或者基督

徒中，都認為是神聖的。

這些書被認為是神聖的，與其他的

書籍根本不同的原因，是因為無論猶太

人或基督徒，都認為這些作品，並非由

於作者的私軍所寫成的，而是由於天主

聖神的催動寫成的，這些作者所寫的一

切，並非出於自己的智慧，而是出於天

主的默感與敢示（見默感條）。無論是

猶太人或基督徒，囡讀了這些書而大受

感動，遂逐漸搜集並保存了這些書籍，

漸漸在猶太人中，在基督徒中，成了

個彙集，以這彙集作為信仰與道德的標

準，所以稱這些書為「標準書」（ Canon)

。在基督降生前的彙集，稱為「舊約標

準書」﹔在教會初期，由宗徒或宗徒弟

子所寫的書籍，稱為「新約標準書」

所以天主感動聖作者寫聖經的目的，是

要訓示人們以宗教上的真理，和倫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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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的規誠，作人們信仰的基礎，道德的

準繩（見羅 15:4：，弟後 3: 14-17﹔參閱格

前 10:1-11 ）。由此可見，「聖經是由天

主賜與人類的寶藏，為作人類信仰與道

德的最高標準與富源」（見「聖神默感」
通諭）

1. 聖經的名稱

「聖經」即神聖的經典，稱之為

「經」，因為書中所記述的一切是吾人

信仰及道德的大經，又為吾人立身經世

的大道﹔稱之為「聖」’因為叫人寫聖

經的是神聖的天主，叫人寫的資料是神

聖的敢示，寫聖經的目的，是為叫人成

聖。

指稱聖經在外文中有兩個名詞：一

為 Bibli日 (The Bible），一為 Scriptura

(The Scripture）。

1.1 Biblia 
一詞原出自希臘文，即「書」之

意，意謂在一切書籍之中，祇有這一部

書是特出的，祇有這一部書堪稱為

「書」（按 Biblia 一詞是來自排尼基的

一個海口名叫 Byblos 的。此城位於貝

魯特之北二十五里，此城以草紙為最大

輸出品，所以此城起名叫 Bybl肘，見

該條）。聖經上也用過此字來指聖經

（加上 12:9﹔加下 8：刃，參閱達 9:2 ）。
此字本身原為複數，本指多部書籍，但

拉丁文有時卻將它以單數看待，而西方

文字皆按拉丁文音譯為單數（ The Bible ）。

這個單數名詞指示七十三卷全集，將各

不同時代，不同作者所寫的著作，視作

一部書籍看待﹔這實在暗示著聖經中深

刻的一致性與超自然的和諧，因為聖經

全是出自唯一天主的默感，而新舊約的

中心點都是基督一人。綜合看來，聖經

實是一部天衣無縫的寶典。為此，聖熱

羅尼莫說：「一切經書都是由一位聖神

寫成的，故稱為一部書」。

1.2 Scriptura 
一字是純拉丁文，有「文字」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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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之意，亦指全部聖經，但在新約內

引用時，則往往指舊約，如若5:39 ﹔ 10:

35﹔羅 1:2 等。希臘文為 （ Graphe) 
有寫下證據之意。這一名詞又指示聖經

具有天主的權威，無論發生什麼事端，

一說「經上說」，或「經上的話應該應

驗」的話，一切爭端皆可平息（見瑪 4:

1 11﹔參閱「安慰的聖神」通論）。並
且新約引用舊約不提作者時，常用「經

上說」一語，見若 19:66，肘。

2. 聖經書目與分類

聖經共計七十三卷（有分為七十四
卷者，即將耶肋米亞書信（巴6 ）獨成一

卷﹔有分為七十二卷者，即將哀歌包括

在耶內）：即創世紀、出谷紀、肋未

紀、戶籍紀、申命紀、若蘇厄書、民長

紀、盧德傳、撒慕爾紀上、下、列王紀

上、下、編年紀上、下、厄斯德拉上、

下、多俾亞傳、友弟德傳、艾斯德爾
傳、瑪加伯上、下、約伯傳、聖詠集、

主義言、司︱︱道篇、雅歌、智慧篇、德訓

篇、依撒意亞、耶肋米亞、哀歌、巴路

克、厄則克耳、達尼爾、歐瑟亞、岳厄

爾、亞毛斯、亞北底亞、約納、米該

亞、納鴻、哈巴谷、索福尼亞、哈蓋、

臣加利亞、瑪拉基亞，以上共四十六

卷，稱為「舊約」﹔瑪竇福音、馬爾谷

福音、路加福音、若望福音、宗徒大事

錄、羅馬書、格林多前書、格林多後

書、迦拉達書、厄弗所書、斐理伯書、

哥羅森書、得撒洛尼前書、得撤洛尼後

書、弟茂德前書、弟茂德後書、弟鐸

書、費肋孟書、希伯來書、雅各伯書、

怕多祿前書、伯多祿後書、若望一書、

若望三書、若望三書、猶達書、若望默

示錄，以上共二十七卷，稱為「新
約」。猶太人的舊約只收三十九卷，不

承認七卷，即多、友、智、德、巴、加

上、加下，及達 3:24-90 ﹔ 13 ﹔ 14﹔艾
10:4-16 。基督教亦然。關於這問題，

見聖經書目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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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聖經可以從時期和內容兩方面

來分類：依時期分：在基督降生之前所

寫成的，稱為舊約﹔在基督降生後，由

宗徒或宗徒弟子所寫成的，稱為新約

（見希 l 汀，2 ）。舊約之稱為舊約，是因

為記載天主藉先知們，尤其梅瑟在西乃

山上，與以色列民族所立的盟約（出24:

1-8﹔肋 26汀， 12,45﹔耶 l 1: 1 8 ）。舊約

一名見於格後3: 14 。新約之稱為新約，

是因為記載天主藉耶穌基督以自己的寶

血與世人所立的新盟約（瑪26:28 ）。舊
約大都以希伯來文寫成，祇有小部份以

阿伯美文或希臘文寫成﹔新約皆以希臘

文寫成。就內容：聖經可分為：

2.1 歷史書：記述以色列民族或基督

的史巔，如梅瑟五書、四福音

等﹔
2.2 盲，，誨書，討論以民或基督徒的宗

教和倫理，如約伯傳、保祿書信

寺，

2.3 預言書：記錄先知預報未來事，

如四大先知書、默示錄等。

3. 聖經的章節

當初聖作者寫聖經時，並未分章

節，現行的章節是後人為了易讀，便於
引用而加以編制的。聖經分章始於史蒂

芬藍東（ Stephen Langton + 1228 ），他
初在巴黎執教，以後陸為坎特布里

(Canterbury) 的總主教，並任樞機主

教，他的工作只限於拉丁通行本。到 16

世紀，希伯來文和希臘文聖經才照拉丁

通行本加以分劃。至於節的分劃，以巴

尼尼為第一人（ Santes Pagnini Lucen帥，
O.P. ），時在1528年，他所分的節數祇限

於舊約正經﹔至於其餘部分及全部新約

的分節，由一位巴黎印刷所的羅伯史蒂

芬司（ Robert Stephens ）所劃分，時在

1551 年。教會對章節的分劃未發一言，

所以釋經學者對章節不受任何約束。

4. 聖經的內容與中心思想

聖經並非祇為專家而寫，是為眾

2086 

人，為每一個人而寫的，因為聖經的內

容，聖經中所包含的敢示，聖經中所記

載的是天主的大愛向外發展的歷史，是

記載天主怎樣篤愛人類，雖然人類甚為

軟弱，甚而反叛，天主仍繼續尋求人

類，篤愛人類。天主的愛並不是抽象

的，而是實際的、實踐的、落實的、實

行於人類歷史中的。天主參與人類歷史

的愛的計劃與行動，就是要人類與天主

更相接近，甚而結合為一。全部聖經

（無論舊約或新約）的基礎與一貴，即

是基於這一事實。由創 l 記載天主創造

宇宙開始，至默 22 「主耶穌，你來吧」

為止，即是記載天主對人類的愛的計劃

的逐步實蹺，這即是所謂的救贖史。救

贖史既記載天主與人額的關係，所以在

本質上，救贖史是屬於歷史神學，應以

信德的眼光去觀察。但實際上實在是歷

史，並非祇是些理論、形式、信仰或一

連串的法律和信條，而是有血有肉的歷

史，是關係每一時代每一個人的，因為

我們既是人，即是歷史的一份子，基督

既為每一個人死去，所以每一個人都是

救贖史中的一份子，所以聖經不祇是救

贖史，也是我人得救的歷史。天主藉以

色列人的生活在世界上參與人類歷史的

行動，即是舊約的記載﹔天主藉基督的

生活在世界上參與人類歷史的行動，即

是四福音的記載，天主藉基督徒的生活

在世界上參與人類歷史的行動。即是宗

至默的記載。所以由救贖史的觀點來看

全部聖經可以看出三條主要的線索：即

救贖的攜帶者、救贖的方法與救贖的繼

承者﹔如果以盟約，即天主與人類訂立

盟約的觀點來看全部聖經，那三條主要

的線索即是盟約的中介人，盟約的基礎

與盟約的民族。天主自己是他選民的拯

救者，是天主自己與他的選民建立了仁

愛的盟約﹔但攜來救贖者，盟約的中介

人，卻是天主子耶穌基督﹔救贖的方

法，或盟約的基礎，是天主的慈愛與恩

寵，藉以喚起他的民族以信仰與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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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積極的答覆﹔救贖的繼承者，或盟

約的民族，即是天主的以色列子民，天
主的教會。

見 1703 教會、 2072 盟約，舊約，新約、

2480默感、 424正經， 2087聖經書目、 1710救

恩史。

2087 聖經書目﹝正經，次經l
Canon of the Holy Bible, 
Canon S.S. Bibliorum 
[Protocanonicals, Protocanonici; 
Deuterocanonicals 
Deuterocanonici] 

「書目」一詞，原文來自希臘文

Kan on ，有蘆葦之意，演變而為尺、
杖，在倫理方面則是生活的規律、及宗

教上信德的準繩（弟後 3: 14-17 ），後來

諸凡一切有關教義、倫理的法定，格外

是教會歷來各大公會議所規定者，都以

這一詞來代表。不可否認的，聖經自最

初以來即被人視為生活至高的規律及信

德的確實準繩，無怪乎很久以來教會使

以「規律、準繩」（Kanan）來代替了「聖

經書目」一詞。聖教會即是信德的保管

者及衛護人，乃以她所有的特權，根據

某部書是否是在天主的默感之下寫的原

則，而將之納入聖經書目之內，或拒之

於外﹔不過，我們現在所有的這個經書

目錄，在教會的歷史上，是經過許多變

更、困難打擊之後，才終於 1546 年召

開的脫利騰大公會議席上，以最隆重的

方式表決決定了的。它包括全部舊新

約，共七十三卷，即舊約四十六卷，新

約二十七卷﹔自此以後才將一切有關經

書目錄的辯論、懷疑、是非等棘手問題

完全自教會內劇除。但在這之前，格外

在教會的初期幾個世紀中，有些經書曾

遭受了批評、反對或拒絕的命運，後人

稱這些書為「次正經」。而那些自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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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毫無問題被視為聖經的書籍，被稱為

「首正經」’雖然實際上自 1546 年的大
公會議之後，二者之間，再無先後、首

次、輕重的分別，而同樣被視為在天主

默感之下而寫成的書，有完全相同的價

值。

1 舊約書目

新約可說是教會時代的產品，但舊

約卻是屬於教會史前史的時代，它包括

教會以前的至少十三個悠長的世紀，因

此，可以它是教會由猶太會堂及經過耶

穌和宗徒們的傳授所繼承的一部寶貴遺

產。

1.1 猶太人的聖經書目

它與天主教的聖經書目在數目及劃

分上不同，在我們所有的舊約四十六卷

中，它們只有三十九卷，且將這三十九

卷，故意的簡化合併為二十四卷，以與

希伯來文字母的數字相等。這三十九卷

聖書的劃分是：法律書、先知書及雜

集。法律書亦即梅瑟五書。先知書有前

後之分，前者有：蘇、民、撒上下、列

上下﹔後者有：依、耶、則及十二小先

知書。雜集包括：詠、鐵、約、五卷書

（即歌、盧、哀、 il.111 、艾）、遠、厄上

下、編上下。由上所述，我們可以清楚

地看出，猶太人將多、友、巴、智、

德、加上下共七書，拒之於聖經書目之

外，他們這種作法的依據或原則，按後

期的文件所知如下：諸凡：（ 1 ）與「法

律」不合或（2）非以希伯來文所寫（3）並

末保存原文或在厄斯德拉之後所寫的
書，都非聖經 o

1.2 猶太聖經書目的歷史

實際上說來，上述猶太聖經書目所

包括的三十九本書之搜集，亦非一日之

工，是經過許多年代的結晶，最初經書

的核心，是梅瑟法律，它被珍貴的保存

在結約櫃旁（申 31 夕， 13,24-26 ），若蘇
厄將之補充與推廣（蘇24:26 ），撒慕爾

將之視為上主的話，並放於上主面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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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著（撒上 10:25 ﹔ 8: 10 ），後有默納舍

及阿孟王之教難興起，致使經書喪失。

至熱心的國王約史雅時代，重新在主的

聖殿中發現了法律書（列下 22:8 23:3 ; 
編下 34:14-32 ）。有關法律書以外的聖

經蒐集的消息，則首見於猶大王希則克

雅（公元前 721-693 ）。他使人收集「撒
羅滿的激言」（竄25: 1 ），「又吩咐肋末

人用達味和先見者阿撒夫的詩詞，讚頌

上主」（編下 29:30 ）。先知書的搜集不

會早過第八世紀，在這時期已有部分的

先知著作筆之於書（依30:8; 34: 16：，耶

36:2-4 ﹔ 27-32 ：，達 9:2 等），但接著有

以民厄運的發生，即 722 年北國以色列

的滅亡，南國猶大的衰弱被欺，終至

587 年亡於拿步高之手。在這混亂動盪

的時代，的確為搜集抄寫聖經不是理想

的時候，至五十年後（ 536 ），猶太人自

充軍地歸來，才在則魯、巴貝耳、厄斯德

拉及乃赫米雅的領導及全力支持之下，
收集經書，建立了圖書館以保存列王、

眾先知和達味的書籍（加下 2: 13 ）。厄

斯德拉並向民眾公讀法律書，人民在重

新聽聞上主的言語之下，皆大歡喜（厄

下令10 ）。至此猶太的經書主要部份幾

乎已完全俱備。可惜不久之後，又有安

提約古四世厄丕法乃（ 175-164 ）對猶太

教的迫害，將前人所保存的圖書盡行破

壞，且以斬首之刑禁止人保存約書或遵

守梅瑟法律（加上 l :57 ），辛有英勇猶

大瑪加伯（ 167-161 ）的奮起護教抗敵，

將因戰禍而散失的文獻重新搜集起來

（加下 2: 14 ）。德訓篇即成書於此時代

(180左右）。五十年後作者的孫子將之

譯成希臘文，由其希臘譯本的序文上，

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出來，當時猶太聖經
書目業已完備，它包括三個主要的集

子：法律書、先知書、及其他經書，或

稱雜集。

1.3 耶穌及宗徒時代的經書

耶穌利用了一切猶太人所承認的聖

經。聖史及其他宗徒們在寫作及證明耶

穌就是舊約中所預許的默西亞時，引證

了不少舊約上的話。不錯，宗徒們只利

用了希臘文的七十賢士譯本，因為當時

是希臘文化佔優勢的時代。宗徒們傳教

講道所用的語言，也是以希臘文為主。

我們要注意的是這個為那些僑居在外

（巴力斯坦之外）已不語希伯來文（阿伯

美文）的猶太人所譯的希臘譯本，始於

公元前第三世紀，大約於二世紀後半葉
已完全竣工，而這譯本對天主教有著莫

大的關係，因為它包括了一切現在天主

教所承認為聖經的 由天主的默感而

寫成的書一書本及篇章段節。天主教

自始即由宗徒們之手，將全部希臘譯本

接受過來，留傳至今﹔教父們在他們的

著作上且大量的利用了次正經部份﹔教

會初期的許多藝術作品，亦採自次正經

上的敘述。所以我們可以說天主教自初

即毫無區別地承認及利用了聖經上的首

正經及次正經，至第四世紀才有些人受

亞大納削及熱羅尼莫的影響，以為只應

承認猶太聖經書白，但這只是理論方面

的個人意見而已，實際上教會當局始終

都接納了現有的全部聖經，更以脫利騰

大公會議的隆重儀式，批准確定及頒佈

了教會歷來的這→信念。

2. 新約書目

新約共有書二十七卷，都成書於宗

徒時代，並且自最初即有一些部份明明

被視為與舊約有同樣價值的聖書，比如

聖保祿在弟前5: 15以同樣的方式（即「聖

經上說」）引證了申 25:4：，及路 10:7 ° 

聖伯多祿在伯後 3: 15,16 更清楚地強調

保祿的書信是聖經，與其他舊約的聖書

等量齊觀，並暗示新約經書的默感性及

正經性﹔聖保祿囑咐哥羅森教會，在讀

完了他的書信之後，也要在勞狄刻雅教

會宣讀（哥 4: 16 ），即證明宗徒們的書

信，雖然普通是寫給某一地區教會的，

但是它們實際上卻是為整個教會而發

的，當然這要經過于個相當長的時期才

被整個教會所認識、接受及承認一切新

1189 



2088 - 2089 畫三十

約書目上的經典。

宗徒時代的教父所遺留的著作雖然

不多，但可由這些遺作上清楚地知道，

他們已認識、利用且引證了全部新約書

籍，惟引證若二、若三、費及伯後者較

少，這可能是由於這些書的篇幅太短，

及道理不太重要的原故。當公元 140 年

裂教徒瑪爾強（ Marcion ）拒絕承認全部

舊約及只承認路及保祿書信（「牧函」

（弟前後及鐸）及希除外）為聖經時，全

體教會的反應是一致的及堅決的。羅馬

司祭職（ Presbyterium ）一書將之判決定

罪，其次猶斯定（ Justin ）、依肋乃

( Irenaeus ）、德都良（ Tertullian ）及希
頗里托（ Hippolytus ）等都有專書攻擊瑪

爾強的邪說。可見在二世紀中葉，全部

新約已被整個教會普遍的公認為困天主

的默感所寫的書籍，更有在同一時代的

慕辣托黎的經書目錄之文件，證明羅馬

的教會當時除了雅、希及伯後之外，已

全部接受了新約目錄。上述有問題的三

本書，則在第四世紀的非洲大公會議

上，被教會明認為聖經。

自第五世紀始，關於首正經與次正

經的爭端漸漸消失，七「公函」（即雅、

伯、前後、若一、二、三及猶）很容易

的被人承認為與正經無分別的聖經。保

祿的希書按亞歷山大里亞的克肋孟及聖

熱羅尼莫的說法，也僅限於該書是否真

係保祿所寫與否。而同時默之問題亦被

解決。

至十六世紀誓反教誕生，又舊事重

提，瑪丁路得拒絕承認舊約上的次正經

與新約上的希、雅、猶及默為聖經。因

此，初期的誓反教聖經，將上述新約部

份創除，但是後來的誓反教徒，雖然不

認它們為真正的聖經，仍將它們納入聖

經合訂本中，作為附錄。東方教會中，

以俄國教會為最，拒絕一切的次正經部

份，東方正教雖然大致承認次正經，但

漸受俄國教會的影響，傾向懷疑這些次

正經的真實性，在脫利騰大公會議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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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主教會中，亦曾有人假熱羅尼莫的

聲望 其實熱祇理論地對這些次正經

有過懷疑一－意欲否認次正經的權威，

比如厄辣斯摩（ Erasmus ）及加耶塔諾

( Cajetanus ）等。但是自 1546年的脫利

騰大公會議之後，整個天主教會在承認

全部聖經為七十三卷一事上，是堅決

的、一致的、絲毫不容懷疑的。

2088 聖經譯文

Versions of Holy Sc「iptu 「e,
Versiones S. Scripturae 

見 2091 聖經古譯本、 75 中文聖經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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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所討論的抄卷，是指在發明印

刷術之前的聖經手抄文件而言。它們的

數目是相當龐大的，故此我們只能就舊

約新約的原文抄卷，舊約及希臘譯本的

文件，作一簡單的介紹。

1. 舊約希伯來文抄卷
抄卷的數目：在上一世紀中葉之

前，也就是在發現開羅的廢書庫之前，

所被錄取的希伯來文舊約抄卷已有一千

三百件。其後，漸次發現了更多更有價

值的手抄本，其數目是相當可觀的，可

情至今仍未獲得適當的統計及整理。大

致說來，這些文件可分為東西兩大部，

即巴比倫及巴力斯坦的兩種文件。這種

分法的理由，是源於兩個不同的瑪索辣

古學校及他們彼此不同的希伯來文發音

使然。主要的巳力斯坦抄卷有梅瑟本阿

協爾的先知書底本，是 895 年的作品，

出於羅馬的猶太會堂，也是一切手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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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古老的底本。

阿郎本梅瑟本阿協爾的全部舊約抄

本，是930年的作品，出於阿肋頗（Aleppo)

（敘利亞）的猶太會堂，寫於羊皮紙上，

每頁以三行成書，是十分貴重的作品。可

惜至今無人能對它加以研究，只准拍照了

三張照片，誠屬遺憾之至！

上述同樣的全部聖經還有一部晚期

抄本，見於列寧格勒（蘇聯）的圖書館

中，是 1008 年的作品。

本阿協爾的梅瑟五書現保存於英國

博物館中，是十世紀的作品。

主要的巴比倫抄卷有：列寧格勒國

立圖書館的飛爾科威茲（ Firkov山h ）的

藏卷，內中有兩卷先知書，是 946 及

989 年的作品，以及 930 年的梅瑟五書

抄卷。其次有柏林的手抄殘卷，及其他
保存於歐美圖書館中的，尤其是來自開

羅廢書庫的殘缺抄卷。

上述這些主要的抄本中，很少有超

過第九世紀之前的作品，並且彼此之間

的異本或別本也很少見，蓋這些抄卷的

子音大都已於公元一百年前後定型了。

直至 1947 年發現死海的抄卷為止，只

有納市（ Nash ）的草紙小小殘卷被視為

最古老的作品，大約是公元一、二世紀

問世，只包括有天主十誡及申 6:4,5 幾

節而已。

2. 新約希臘文抄卷
這裡主要所討論的是「大楷抄卷」

及「小楷抄卷」：前者是寫在羊皮紙上

的，後者則多抄在普通紙張上的。全部

關於新約的手抄卷竟達四千卷，其中有

大楷抄卷二百零八件，小楷抄卷二千三

百七十件，另外尚有六十七件草紙卷及

一千六百零三件屬禮儀選讀卷。在這些

抄卷中，很少有包括全部新約的文件，

大都只限於一本或數本新約書籍，或只

是某書片斷的記錄。至於它們的分類方

式，主要應歸功於委特斯坦

( Wettestein ）及額俄略（ Gregory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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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凡是大楷抄卷皆注以阿拉伯數字，

而數字之前加上「 O 」（比如

01,02,03······等）。但是特別重要及著

名的大楷抄卷，除了上述的標記外，則

仍保存其原有的拉丁或希臘大楷字母

（如A等於亞歷山大里亞抄本， B等於梵

蒂岡抄本等）﹔小楷抄卷只注以普通的

阿拉伯數字（ 123 ......等）﹔禮儀聖經選

讀本注以拉丁文的小寫“c’，﹔草紙抄卷

注以拉丁大寫的？”字（如叭，凹，P3····
等），以此類推。在這一大批新約希臘

文手抄卷中，主要的：

2.1 大楷抄卷有

2.1.1 梵蒂岡抄本（ B or 03 ），是第四
世紀的作品，共有七百三十四

張，除了希 9:15-13，鈞、弟前、

後、鐸、費、默之外，包括全部

新約。

2.1.2 西乃抄本刊 or 01 ），第四世紀作

品，共三百四十七張，包括全部

新約。

2.1.3 亞歷山大里亞抄本（ A or 02) 

出於第四世紀，有七百七十三

張，除瑪 1:1-25:6﹔若 6:50 8:52 ; 
格後4:13-12:6部份外，包括全部

新約。

2.1.4 厄弗稜（ Ephrem ）抄本（ C or 
04 ），是第五世紀的作品，共二

百零九張、幾乎包括所有新約的

半個部份。

2.1.5 大楷的拉丁 D 字則代表兩種抄

本：

2.1.5.1 貝區（ Beza ）抄本（ 05 ），是第

六世紀的作品，共四百零六張，

只記載了四福音及宗徒大事錄。

2.1.5.2 客拉洛蒙塔諾（ Claromontanus) 

抄本（ 06 ），出於第六世紀，共

五百三十三張，除羅 l : 1-7,27-
30﹔格前14: 13-22部份外，記載

了全部保祿書信。

2.1.6 華盛頓抄本（ 032 ），第五世紀作

1191 



2089 畫三十

品，一百八十四張，記載四福音。

2.1. 7 科黎德提抄本（ 038 ），是七至九世

紀中的作品，餘有不全的四福音。

2.2 小楷抄卷中主要者有

2.2.1 關於福音的抄卷有：相似梵蒂岡

及西乃抄卷者有： 33 、 579 、 892

及 1342﹔其次有： 1 、 13 、 22 、

28 、 118 、 131 、 209 、 230 、

346 、 543 、 565 、 700 、 788 、

826 、 828 、 1582 、 1689 等。

2.2.2 關於聖保祿著作的抄本有： 69 、

88 、 218 、 256 、 263 、 436 、

467 、 623 、 915 、 1319 、 1611 、

1912 、 2005 及 2127 。

2.2.3 關於公函有： 5 、 206 、 429 、

1739 、 1852 及 2298 ° 

2.2.4 關於默示錄有： 1006 、 161 I 

1678 、 1778 、 1841 、 1854 、

2020 、 2042 、 2050 、 2057 、

2080 、 2081 、 2091 、 2302 及

2339 ° 

2.3 草紙抄卷

雖然這些文件大都是近代的發現，

並且大都是片斷及殘缺不全的抄錄，但

仍是有它們絕對重要的價值，因為它們

多半是很古老的文件，比如 P52 竟是第

二世紀初期的抄本，只有若 1 8: 3 卜
口， 37,38 幾節。這個文件屬黎藍得

(Ryland）所有，其次最主要的搜集要算

是彼提（ Chester Beatty ）（主權人）的

文件了，其中有－

2.3.1 P45出於第三世紀，是福音的殘缺

抄錄。

2.3.2 P46是第三世紀初期的作品，片斷
抄錄了保祿書信。

2.3.3 P47亦是第三世紀問世的抄錄，只

有默 9:10-17:2 部份。

2.3.4 P66出於公元200年前後，錄有若

1: 1-14:26﹔及 14:27-21 :9 部份。

2.3.5 P67 第二世紀作品，只錄有瑪 3:

9,15 ; 5:20 22,25-28 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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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P72第三世紀作品，抄錄了伯前及
伯後二書。

3. 舊約希臘文抄卷（即七十賢士譯
本）
直至目前所搜集的關於希臘譯本的

抄卷，已有一千五百件。它們的分類與

新約的希臘文抄卷完全相同。主要的大

楷抄卷有：

梵蒂岡抄卷，包括自創 46:28 開始

的全部舊約西乃抄卷，有些部份不全：

亞歷山大里亞抄卷，亦有殘缺部份﹔厄

弗稜抄卷的殘缺部份更多。其次有：

3.1 苛托尼雅諾（ Cottonianus ）抄卷，

出於第五、六世紀，可惜已毀於

火災。

3.2 盎博羅削抄卷，五世紀作品，錄

有創 31: 15 蘇 12: 12 部份，並有

關於先知書的殘卷。

3.3 瑪爾加里雅諾（ Marchalianus ）抄

卷，七世紀作品，是先知書的抄

卷。

3.4 弗黎爾（ Freer〕抄卷，第五世紀作

品，包括申及蘇二書。

3.5 來比錫（ Leipzig ）抄卷，出於七、

八世紀，錄有自戶 5: 17：，至民 18:
凹的殘缺部份。

除上述抄卷之外，在彼提（ Chester

Beatty ）所搜集的草紙舊約希臘文的文

件中，也有不少是很重要的抄錄，可惜

皆是些殘缺短小文件： 961 、 962 是

二、三世紀的出品，錄有創世紀﹔ 963

是第二世紀上半葉的作品，是戶至申的

抄卷﹔ 965 出於三世紀，錄有依撤意亞

先知書﹔ 967 、 968 大約亦出於第三世

紀，是厄上至達的抄卷。由上述這些抄

卷的年代看來，我們可以斷定它們是些

十分有價值的文件。

關於其他的舊約希伯來文抄卷，請

參見「死海文件」。這是在 1947 年才發

現的十分有價值的文件，故應自行成篇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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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0 聖經作者

Hagiog 「apher, Hagiographus 

聖經是在天主默感下寫成的書，因

此，聖經與普通的書不同，它有兩個作

者：首要作者，是默感人寫聖經的天

主﹔次要作者，是在天主默感下寫聖經

的人。這個或這些在天主默感下寫作的

人，就是通常說的「聖經作者」

這裡我們應該注意：就是所謂「聖

經作者」，不只指那些正式「寫作」的

人﹒凡在聖經未正式宣告為「在天主默

感下寫成的書」以前（見聖經目錄）而

加以修改、注疏、刪插、收集或編輯的

人，雖然在純文學方面來說，不能算是

正式的作者，但在「默感」方面來說，

他們都算是作者，因為在這些修改、注

疏等等工作上，他們也有天主的默感。

這些作者，雖然在天主默感下寫

作、修改、刪插、編輯，但是，他們並

非天主手中的無靈工具，因為天主尊重
他們的智力與自由：他們也得像普通的

作家一般，辛苦地考察、研究、整理，

才能寫成聖經（參閱加下2:26﹔路 1: 1 德

的希臘譯本序言）。因此，在收集資

料、使用文體、表達方式、選擇字眼、

編排次序等工作上，他們享有作家的自

由﹔但是，由於天主一方面使他們腦海

中（經過個人的研究和思考後）想出天主

願意他們寫的事情（默感的內在作用），

而另一方面又幫助他們在寫作時，使用

適合的字句，將腦海中想到的東西準確

無誤的寫出來（默感的外在作用）。因

此，他們雖享有寫作的自由，卻走不出

天主要他們表達的事情的範圍以外。

見 2480 默感、、 2086 聖經、 73 不誤性。

2091 聖經古譯本﹝聖經譯文﹞
Old Versions of Holy 
Scripture, Versiones Antiquae 
S. Scripturae [Versions of Holy 
Scripture, Versiones 
S. Scripturae] 

聖經在全世界所有的著作中，是惟

一譯文最多的一本書，因為聖經記載的

敢示，是寫給全人類的每一個不同語言

的民族的。因此，遠自基督降生前約三

百年開始，隨著以民的流徒及新約教會

的發展，就有多種不同語言的譯本。這

些譯本由於是在第十世紀以前譯成的，

故稱之為「古譯本」。這些古譯本，為

研究聖經的原文、聖經的釋意及聖經神

學的演進，都具有非常的價值。下面介

紹的，就是，舊約和新約的古譯本。

1. 舊約古譯本
1.1 希臘文譯本：這是舊約的最古譯

本。請參閱「七十賢士譯本」條。

1.2 阿拉美文譯本：參閱「塔爾古木」

﹛屎。

1.3 敘利亞文譯本：參閱「敘利亞文

譯本」條。

1.4 拉丁文譯本：參閱「拉丁文譯本」
條。

1.5 苛仆特譯本

1.6 哥德譯本

1.7 厄提約丕雅譯本
1.8 亞美尼亞譯本
1.9 格魯吉亞（喬治亞）譯本

1.10 斯拉夫譯本：上面（五）至（十）請

參閱「七十賢士譯本」條之「 5 」。

2. 新約古譯本

新約古譯本有下列數種．

2.1 敘利亞文譯本：這是新約最古的

譯本。參閱「敘利亞文譯本」之

「 2 」

2.2 拉丁文譯本：參閱「拉丁文譯本」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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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苛仆特譯本：第二世紀末譯自希

臘原文本，主要的分南方方言譯

本及北方方言譯本，與苛仆特的

舊約譯本同（參閱「七十賢士譯

本」條之「戊」）。此外，尚有其

他多種次要的方言譯本，如

Achminic, Subachmin比， Theb

anic, Memphitic, Fayumic 等。這
些次要方言譯本，有些譯自希臘

文，有些譯自苛仆特譯本。

2.4 哥德譯本：與舊約哥德譯本一樣
是 Ulfilas 主教的譯品。

2.5 亞美尼亞譯本﹒由 St. Mesrop 

（卒於441 年）及 St. Sahak （卒於

440年）從敘利亞文的新約簡明本

（參閱「敘利亞文譯本」條）譯成。

厄弗所大公會議後（ 431),St.

Mesrop 的兩個弟子 Eznik 及

Koriun 按希臘文抄本加以修訂。

2.6 厄提約丕雅譯本：第四第五世紀
間，已經存在，來源不詳。大概

譯自希臘原本或敘利亞譯本，可

能也受苛仆特譯本的影響。

2.7 喬治亞譯本：譯自敘利亞譯本、

亞美尼亞譯本，或是希臘原本？

不詳。可肯定的是：第六世紀曾

按希臘原本加以修訂。

2.8 斯拉夫譯本：與舊約斯拉夫譯本

一樣，由兄弟二人 St. Cyril 及

St. Methodius 譯成。

2092 聖經年代
Biblical Chronology, 
Chronologia Biblica 

過去人解釋聖經的年代無所謂比

較、衡量、考究，而只是按字義去講，

如此發生許多矛盾之處。究其原因不過

是因為聖經的作者，將年代或數字加以

象徵性的意義，而不重視實際及客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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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律例，因此，與歷史、考古、地質

學等不附合之處，實在不勝枚舉，比如

聖經上所記載聖而且們高長無比的壽數

（創 1 1 ），與考古學所證實的聖而且時代

的平均壽數一二十五至三十歲 相

差實在太遠。其次以整數來概括以民的

歷史（創 15: 13) 受人奴役四百年之

久一亦與事實不合。其次聖經上的數

字，格外在先知書上的年代，頁。帶有解

釋、教訓的意義，而無真正的歷史意

義，故此聖經年代的確定，是一種專門

的研討，與其他歷史年代的考究是迴然

不同的。

1. 自創世至建殿（ ?-966) 

1.1 聖經年代的開端

聖經前十一章的敘述，有許多年代

數字，但是這些與其他的真正歷史年代

的文件不能作任何的比較，聖祖們的生

活與最初歷史上人額的生命開始亦完全

不同。有人想將洪水滅世的事蹟，與美

索不遠米亞文件上所有的洪水記載作一

比較，結果失敗。但是自亞巳郎的遷移

開始，我們才可以將聖經年代與其他歷

史編年紀，作一比較合理的對正，故此

我們說聖經年代的開端始自亞巴郎的被

召遷移。既然有充足的理由將厄藍玉革

多爾老默爾的猖獄（創 14 ），置於烏爾

第三王朝的衰敗時期，即公元前第十九

世紀，學者大都同意將亞巴郎的遷入聖

地置於公元前 1850 年左右。

1.2 雅各伯南下埃及

於何年南下？這與撒羅滿的建立聖

廠有關係，撤羅滿於 966 年在耶京建

殿，是確知年代。按列上 6: 1 ，聖殿的

建立年代是在以民出埃及後 480 年上﹔

而出 12:40 則告訴我們，以民在埃及共

居住了 430 年﹔最後將這些年代相加，

得到的結果應是雅各伯南下埃及的年

代，即 1876 年。但是這又與歷史不

合，因為前面我們已提到亞巳郎移居客

納罕應在 1850 年。學者們以為這 1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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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結算，有其象徵性的因素，即聖經

作者有意將第一個帳幕及第一和第二次

建殿之間各相隔凡四百年之故，而四百

在聖經上是一完備神聖的象徵數字。現

代學者的意見，都主張以民留居埃及與

希克索斯攻佔埃及有關，希克索斯是屬

閃民的遊牧民族，於 1730 年打敗埃

及，自行為政，至 1570 年左右被逐出

埃及。這正與聖經所說的若瑟為埃及法

郎的宰相（創41:50 ），法郎之優待以民

（出 l :8 ），以及最後當希克索斯被逐出

埃及時，以民亦同時陷於失寵的地位，

而受迫害相符合（出 l :9) 

1.3 以民出離埃及
關於這一歷史事實的時期有不同的

意見：有人以為是在埃及的第十八朝代

時，即 1450 年﹔有人謂應在第十九朝

代，即 1250 年，或者 1220 年。大多數

學者主張以民出埃及的年代是在辣默色

斯二世時，即 1250 年，因為這位法郎

是迫害以民最甚的一位（出 1:2-12)

不過，耶里哥的最近發掘卻不能指出它

於何年代被破壞，是否與以民的入侵聖

地有關﹔哈昨爾的考古亦然。

1.4 民長及君主政體的建立

這一時代是有關鍵性的時代，我們

知道撒羅滿登極為王，是在公元前 970

年，其他年代可由此而類推。民長紀上

載有以民受外人壓迫的年代，及獲救的

日期（民 3:11,14,30 ﹔ 5:31 等）。哈昨

爾地方考古的收穫，可以證實北方支

派，在德波辣領導之下，獲得勝利的事

蹟（民 5: 19 ），這應在 1125年左右。達

味死於 970 年，在位四十年（撒下去
4,5 ），故應於 1010 年在赫貝龍開始作

猶大王。如此我們可以類推撤烏耳建立

主國的年代，應在 1030 年前後。自此

以後，聖經上的年代開始較為準確，因

為君主政體既已成立，故有君王年鑑實

錄可供考證。

2092 

2. 自建殿至充軍（ 966-857) 

2.1 自聖殿建立至南北朝分裂

按聖經記載，撒羅滿為王40年（列

上 l 1 :42 ），達味死於970年，聖殿之建
造開始於撒羅滿為王第四年，故應是

966 年，這與提洛玉的年鑑記載頗相吻

合。撒羅滿的死期年代，大約是 931

年，他的繼位者是勒哈貝罕，此時有歷

史上南北朝的分裂。

不過關於以民主朝年代的計算，我

們仍不能確知：前任閻王的年代是否連

他死的那一年都算在內（亞述及巴比倫

有這種習慣），抑或是前任國王死的那

一年算是下任國王的第一年（埃及有此

種作風）？因為我們不知道以民的王朝

年鑑是跟隨了那一種習慣，正因如此，

很可能同一年被算作兩年，因而有一年

的差別。其次一個年代上的困難是，普

通說來以民至充軍時代，其新年的開始

是按排尼基人的作風，始於秋天，但很

可能北圖以色列很早便開始了利用春天

的「尼散」月為一年之始。此外，在年

鑑抄寫上，也很可能有意想不到的人為

錯誤，這些都是聖經年代上所易遇到的

困難。

2.2 自南北朝分裂至充軍

在這一時期內，我們有幾個確切的

日期： 841 年沙耳瑪乃色三世出征及耶

胡進貢﹔ 732 年大馬士革被佔及滅亡﹔

721 年撤瑪黎雅滅亡： 612 年尼尼微滅
亡﹔這給了我們莫大的幫助。不過在

931-853 年之間的猶大同以色列王的對

觀歷史年代，仍有些許出入及困難﹔以

色列最初六位國玉的年代亦不甚確切。

3 自克軍至基督時代

3.1 克軍歸來

這一時期的年代問題：有舍市巴匣

率領百姓回國，及則魯、巳貝耳率領猶太

人回國有什麼關係？是一回事，還是兩

次不同的史事？學者們近來傾向於前者

1195 



2092 畫一
一
一

+ 

是在居魯士為王時，而後者是在達理阿

在位時的解說。其次厄書描寫厄斯德拉

及乃赫米雅的作為如下： 458 年厄斯德
拉抵達耶京（厄上7:8 ），而乃赫米雅則

在445 年（厄下 2: 1-6 ）回到耶京，但於

433 年重返波斯，及在 424 年之前又返

回耶京（厄下 13:6,7 ）。學者們皆以為

這些年代的按排，與真正的編年史不

合，而是人為的年代。但對這一難題的

解決，學者們卻是智者見智，仁者見

仁，不一而是，故從略。

3.2 瑪加伯弟兄的護教戰事

自充軍之後，猶太人對於年代的計

算，利用了波斯的方式（厄下 5: 14 ）。

自公元前 198 年，巴力斯坦屬於色霎苛

王戰。加上下二書的年代統計各異：加

上隨從巴比倫的計算法，加下卻仍照敘

利亞的統計法，如此色霎苛王朝的建

立，按加下是 312 年的「提市黎」月一

號，加上卻是 312 年「尼散」月一號，

但在色霎苛紀元 170 年猶太人另閒新紀

元，即按照息孟大司祭的年代起算（即

公元前 143 2 ）。耶京兩次被佔領的日

期（龐培於 63 年，「提市黎」月十日，

黑落德於 37 年「提市黎」月十日），都
是相當準確可靠的。

4. 新約的年代

4.1 耶鯨生平史

瑪2:1 ：，路 l :5說耶穌誕生於大黑落
德為王時，並且在他死前的不久﹔果然

按史家若瑟夫記載，黑落德死於公元前

四年的逾越節前不久（ 4 月 12 日）。路

3: l 將若翰傳教施洗置於羅馬皇帝提庇

留執政第十五年，但這日期不太確實，

因為我們不知道路加以提庇留稱帝的年

代是始於公元 12 年或 14 年。耶穌的第

一次赴耶京過巴斯卦節，是在自建殿之

開始的第四十六年上（若 2:20 ），即公

元 27-28 年間。耶穌的傳教生活，按對

觀福音的概略記載，可以縮短為一年﹔

但因若望記載耶穌三上耶京過逾越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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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2: 13 ; 6:4; 11:55 ），那麼，至少應

有兩年零數月。四福音都記載著耶穌受

難的日期是在一個瞻積六（星期五）上

（瑪 27:62﹔谷 15:42﹔路 23:24﹔若 19:

31 ），若望更清楚地記載耶穌死於逾越

節的預備日，亦即「尼散」月十四日（若

13: l ﹔ 18:28 ﹔ 19:31 ），對觀福音卻說

耶穌的最後晚餐是「逾越節晚餐」（瑪26:

17-20﹔谷 14:12-17﹔路 22汀， 14, 15 ）。
學者們的解釋都謂這次並非是正式的真

正「逾越節晚餐」。聖瞻禮六（「尼散」

月十四日），可能是公元 27 年 4 月 1 l 

日， 30年4月 7 日，或者33年4月 3 日，

但比較正確的日期應是 30年 4 月 7 日。

4.2 宗徒時代

這一時代的紀年問題，主要的是在

耶穌升天後至耶京滅亡（ 70年）的四十

年之間。宗及保祿書信上有不少的年代

記載，但問題是如何將這些年代按著歷

史的次第排列下來：

4.2. l 斯德望之死：是非法的處刑，大

約是在比拉多之後的一段無政府

時期間而執行的，即 36 年。

4.2.2 保祿由大馬士革出逃（宗9:25﹔格

後 11 :32,33 ）：此時大馬士革大約

是屬納巴泰（ Nabataeans ）人權

下，因為在此城沒有找到當時羅

馬皇帝加里古拉及喀勞狄（ 37-

54 ）的羅馬錢幣。

4.2.3 阿格黎帕一世之死及宗徒受難：

按史家若瑟夫之記載應發生於 44

年春夏之交。

4.2.4 宗徒會議：依迦2: l ﹔及 l : 18 之推

測是在 49 年。

4.2.5 保祿在格林多城：喀勞狄自羅馬

驅逐猶太人是49-50年間的事（宗

18:2 ），故保祿居於格林多的時期

當是在 51-52 年之間。

4.2.6 保祿被捕：因不能確知於何年斐

理斯結束了他的羅馬總督職，因

而對保祿的被捕年代，也只有推

測而不能確定。普通說是在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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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間被捕， 59 60 年間解赴羅

馬，如此第一次羅馬監禁終於 62

或 63 年。

2093 聖經解釋學 i校勘l
Exegesis [Collation, Collatio] 

聖經解釋學，或簡稱釋經學，是由

希臘文（ Exegesis ）而來。按此字的本

意，釋經學的目的，是將聖經經文的經

意不清楚或晴昧的地方，解釋出來。今

按時代分條簡述如下：

1. 猶太人的釋經學
當猶太會眾自充軍之地回國之後，

多數已不瞭解希伯來文，是以需要翻譯

與解釋（見厄下 8:7,8 ）。但猶太經師和

宣講員多半不是翻譯，而是將原文意譯

為當時所通用的語文。由此寄居在埃及

的說希臘語的猶太人有了七十賢士譯

本，在巴力斯坦說阿拉美語的猶太人有

了多種阿拉美語譯本，普通稱之為塔爾

吉木（ Targum, Targumim ) ，與塔爾
古木具有密切關係，即對塔爾古木再作

解釋的，稱為米德辣市（ Midrash, 

Midrashim ）。按德51 :31的記載，在公

元前三世紀初，在巴力斯坦已有專門研

討聖經的學校成立。當聖經教師在禮儀

中宣講聖經時，多採用史訓，是以稱之

為哈加達（ Haggadah ），但在上課時，

多集中於道德與法律，稱之為哈拉卡（

Halakah ），二者皆收集於米德辣市內。

在公元前最後兩個世紀中，有五「對」

著名的對立釋經學家，最後的一對，為

霞瑪依（ Shammai ）和希肋耳（ Hillel）。

在公元最初的前兩個世紀內，猶太經師

Tannaim 將聖經的解釋，集合於米市納

(Mishna）內，而猶太解經學家 Amoraim

，又將米市納加以解釋增補，完成了革

瑪辣（ Gemara ），在巴力斯坦是由二世

紀至四世紀，在巴比倫是由二世紀至六

世紀為止。米市納與革瑪辣集合起來，

而成為所謂的塔耳慕得，此書給我們介

紹了標準的猶太人的釋經學。在後期的

猶太釋經學者，最著名的要推 Rabbi

Shlomoth Ben Jitzhak （即簡稱 Rashi

﹝辣熹﹞的經師，）公元 1040至 1105年，

生活於法國特洛阿（ Troyes）。

2. 基督徒的釋經學

教會初期的教父，以安提約基雅學

校為中心的，多注重聖經的字意和本

意﹔而以亞歷山大里亞學院為中心的，

多傾向於神聖的寓意。奧利振和金口若

望可作東方教會的釋經學者的代表，而

奧斯定與熱羅尼莫可作西方教會的代

表。中世紀的神學家，如多瑪斯和文都

拉皆以釋經研究作他們神學講授的基

礎。此後，聖經研究逐漸式微，十九世

紀末葉，因了考古學的發達，人們對於

聖經的研究又趨之若驚。在現代的釋經

學界中影響最大的，首推委耳豪森（

Julius Wellhausen ）和龔刻耳（ Hermann 

Gunkel ）。前者以文學批判（ Literary 

Criticism ）站著，後者以類型批判（

Formal Criticism ）為薯。

3. 現代的釋經方法

3.1 文字批判（ Textual Criticism ) 
釋經學者在開始解釋某段聖經經文

之前，應盡力恢復原著行文的本來面

目，尋出最後受默感作者或編輯者的手

筆。這一工作稱之為文字批判，或低等

批判，以別於文學批判或形式批判，或

高等批判。文學批判旨在恢復聖經經文

原有的文字。為做好這種工作，有一些

應遵守的原則，如：難解的經文當勝於

易解的經文，短的經文優於長的經文

等。

3.2 文學批判（ Literary Criticism ) 

文學批判並不注意經文每個字，而

是注意一個整體的文學單位，旨在研究

每一段落起於何處，止於何處，比如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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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所記述的宇宙創造，是止於 2:3 , 

或止於2:4中間﹔如果止於2:4中間，那

末， 2:4的「來歷」（ Genealogy ）一詞，

便給予創卜2：如一種新的意義。此外，

文學批判尤其注意每一文學單位的思想

的內在發展，因為有時後期的經師或抄

寫員，在抄寫聖經經文時，將某些句子

錯置了或遺漏了，是以文學批判應再重

整或補充或改正原來詞句的位置。每一

段經文，只有經過仔細的文字批判和文

學批判之後，才能開始真正的解釋。

3.3 類型批判（Formal C「iticism)

3.3.1 文學類型：在重建立原來的字句與

原有的文學單位之後，釋經學家應

進一步尋求當聖作者在寫這段聖經

時，運用了那一種文學類型。今以

現代用語作一比喻：寫廣告宣傳所

用的文學類型，與寫該廣告所宣傳

的商品出產保證書所用的文學類

型，顯然是不相同的，並且讀者讀

後對之信任之心亦有所不同。同

樣，聖經如其它的文學作品一樣，

亦運用了許多不同的文學類型，比

如有狹義的歷史敘述，有對史事所

作的反省與教訓，有鼓勵的言詞，

有讚頌的詩詞，有哀怨的稅歌等

等。每一種文學黨員型必有其特殊的

用意或目標。如果解經學者認清某

一段落是具有史訓的故事，當然不

能以狹意的歷史文學類型來作解

釋。

3.3.2 文學類型的歷史：當某一段落經

文的文學類型審定之後，釋經學

者應尋查聖經其它運用同一類型

的經文，來作比較，試將一切例

證放在各自的歷史背境中，比如

十誡：解經學者應尋出出 20 章所

記的十誡所用形式，是否比申 5

章所記的十誠更為古老，或者更

為晚出﹔此後就不難理出這同一

文學類型的最古老的方式。即以

現代的廣告宣傳單為例：待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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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些關於這種文學類型的資料

之後，很容易尋出在十九世紀中

葉之前，絕無廣告宣傳單的實

例。

3.3.3 生活實況：尋出了某一文學類型的

最後方式，解經學者自然要追問何

以正在此時出現了此一文學類型，

那一民族先用了此一文學類型？他

的運用此一文學領型的用意或目標

究竟何在？即以廣告宣傳單為例：

我們可以尋出此一文學類型的出

現，是由於 1840 年左右工業社會

的出現。由此走出該段經文的文學

類型的最後方式，而進入此段經文

的真正生活實況的領域，這生活實

況自然對由口頭資料而寫下的經文

有所影響。當我們發現了某段經文

的生活實況之後，該段經文為我們

便成了活生生的，而不是死板板

的。

3.3.4 口傳的歷史：至此解經學者應回

到所解釋的某一段落，亦即文學

類型上某一單位，試圖探索此一

段落或此一單位如何承傳下來的

歷史。由目前所有的此一文學單

位的最後形態開始，按照傳授的

路線，一步一步的上溯至最初的
口頭宣講階段。

3.3.5 然後再按同一路線，由最初的口頭

宣講階段回歸到目前的最後文學型

態，注意為什麼在經文編輯的不同

階段裡，竟然有所增補、刪削或變

更。這兩種程序，即口傳歷史與編

輯歷史是彼此互相有關連的。口傳

歷史的目標是要尋出目前的最後經

文的最初口傳形式：比如耶穌親自

實在說了那些話﹔而編輯歷史尤其

應注意不同的默感作者，以他們不

同的編輯方式所作的宗教宣告：比

如基督成聖體聖血的祝文，無論是

在福音或保祿書信中，皆有不同的

方式。不但基督實在所說的話，為



畫三
+ 

2094 2095 

信友是應置信的，連受默感的作者

所寫下的最後方式，亦具有同等的

價值。是以類型批判的各種階段，

為完全明瞭「降生成人的語言」的

天主的聖言，是很重要的。

4 最後的解釋

當某一段經文，某一文學單位，某

一文學類型，由各方面作了仔細的檢討

之後，解經學家這才能對這一段經文作

好準備，以作解釋。如此，在某段經文

中所提及的人物、時空或制度，才成為

活生生的，具有影響力﹔如此才能活用

在我們日常的生活上，結出豐富的善果

來，因為解經學的最高目標，即在於將

聖經的信息宣告生活於各時代的人群。

2094 聖經批判學

Biblical C「iticism,
Critica Biblica 

批判學是一種辨識真與假，正與偽

的學術。如將這種學術應用在文學作品

上，即是在於儘可能的鑑定某作品是否

是屬於某作者的真品與原著。屬於何時

代，應用了何種文獻，目前所有的作品

是否與原著相符合等問題。鑑定這些問

題的準則有二．一是外在的，一是內在

的﹔外在的即是在歷史傳授上對某作品

的證據﹔內在的即是在於研究某作品的

文筆、語言、字彙、內容、時地背景等

等所取得的證據。明顯的，外在的證據

是真有決定性的價值，內在的證據只可

作為旁證，因為內在的證據很容易受到

主觀的影響（見「上智的天主通諭」

E.B.104) 。由上世紀開始，艾屬龍（ J. 

G. Eichorn ）將批判學分為低等批判學

(Lower Criticism ）和高等批判學

(Higher Criticism ）。低等批判學亦稱

文字批判學（ Textual Criticism ），即在

於盡力恢復原著行文的真面目，高等批

判學亦稱為文學批判學（ Literary Criti
cism ），是在於尋求解決某作品的史

料、著作者為誰、時地與歷史文化的背

景、作品的內容、結構與目的、作品的

文學類型等等問題。

上述的一切，應用到聖經上，則稱

之為聖經批判學。聖經雖然是在天主默

感之下寫成的，但並不抹煞著作者寫作

的官能，反而加以提高與昇華（見默感

條），換句話說，天主向人說話是藉人

的語言，人的方法，藉某時某地的文化

背景而說話。聖經既是天主而人的書，

便不能不與人類普通的書籍遭受同樣的

命運。在未發明印刷術之前，作者所寫

的書籍（原本）得以廣傳，只靠手抄（抄

本）。這些抄本經過千餘年的輾轉抄

錄，決不能沒有抄錯、遺漏或修正的地

方，因此，聖經批判學不唯有益，而且

需要。為此教會，尤其近代教宗，曾一

再勸勉並鼓勵有志於聖經學的人士，對

批判學要多加研究，為能藉批判學，對

聖經原文有所辨認，因而對聖經有更深

入的瞭解。

見 260 文體類型、 261 文體型式批判學、

2093 聖經解釋學。

nH 
的
a

QMnb 
c
u
μ
H
 

m
肋

酋
目
m
叫

自
貝
C

叫

呆
京
訓
，
恥

部
組
山
叫

閻
王
配
α

RU Qu nu 
n
J
ι
 

這個委員會的成立要歸功於教宗良

十三世，他在1902年 10月 30 日發表「警

惕」（ Vigilantiae ） 宗座文件，命令成立、

聖經委員會，這是天主教內有關聖經問

題的最高權威機構。委員中有數位樞機

主教，其他是來自世界不同國家的著名

聖經學者，皆為聖職人員。這些人中有

的住在羅馬，有的則散居他方。樞機們

有議決權，其他委員只有諮議權。教宗

成立這一委員會的目的有二：其一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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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聖經的完整及純正的解釋﹔其二是

推動及提倡教會學者對聖經難題的研

究。為完成此委員會所接受的第一個使

命，它先後以三十多件文告確定了為解

釋聖經所應遵守的規條，及斷定某本聖

書的正經性及歷史性應守的原則﹔此

外，並出了一批宗座通論，作為在神學

院及各公教大學教授聖經的指南，同時

還成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為重新以科

學的慎重態度來校訂拉了通行本。為完

成第三個使命，於 1909 年在羅馬成立

了聖經學院，它同聖經委員會是兩個惟

一有權授予聖經學位的機構。在這學院

中備有十分有價值的聖經圖書館，供人

參考研究。並自 1920 年，此學院的教

授們主持兩種學術性的聖經刊物，即

Biblica 及 Orientalia ﹔更於 1921 年
有始rbum Domini 「主之聖言」雜誌

的出版，作為聖經學的普及介紹（註：

後者已於 1969 年 12 月因種種原因停刊

了）
聖經委員會的權威：教宗良十三世

成立此一宗座委員會的用意，就是為經

過它使聖座明確的知道並通告天下教

友，在某些聖經難題的辯論上，那些是

屬於信德的道理，那些是可以自由討論

研究的部份。聖教宗比約十世更於1907

年 l 1 月 18 日清楚的指出，任何教友不

得輕率地以言語或文章來相反此一委員

會過去及將來所出的任何有關聖經問題

的通論，不然將難免犯冒失及有違服從

的重過，並指出這一委員會同其他梵蒂

岡各聖部享有同等的地位。不過，話雖

如此的嚴重說出，但聖教會絕未禁止學

者們以慎重的態度，以科學的觀點來研

究聖經的問題，甚至在研究之後得到相

反的答案而加以支持，同時等候教會當

局最後的判決（如聖部對「若望夾註」所

發表的答覆， 1927 年 6 月 2 日）。再者

聖經委員會至今所出的通諭’大都只有

指南的牲質，而無命令的口吻，這由文

件格式上自可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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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6 聖經原文用語﹝原文l
Biblical Language, Lingua 
Bib/ica [Original Text, Textus 
Originalis] 

本條所談的聖經原文用語，是指舊

約與新約各書原著所用的語言。舊約除

了晚期所寫的兩部，即智和加下，是以

希臘文寫的：此外，尚有某一些片段，

即達2:4-7:28﹔厄上4:8-6:18 ﹔ 7: 12-26; 
耶 10: 11 ﹔及創31 :47兩個名詞，是用阿

拉美文外，其他全部舊約經典，都是以

希伯來文寫成的。不過，有數本因早已

失去了希伯來原文，如稱為次正經的

多、友、加上等，現只有希臘文譯本﹔

但學者幾乎一致公認，其原文原為希伯

來文。多最低限度為阿拉美文，也即閃
族語文，而非希臘文。

至於新約，除瑪的原文為阿拉美文

外，其餘全部為希臘文。

見667希伯來語文、 660希臘、 981 阿蘭。

2097 聖經詞彙合引

Concordance of the Holy 
Scripture, Concordantia 
S. Scripturae 

所謂「聖經詞彙合司︱」’即是按著

字母的次第，將聖經上所用的每一個字

排列下來，並對每字的字源及演變加以

解釋，同時標出聖經上用這一字的地

方，其目的不外是供給學者一個研究聖

經的方便工具，或作為講道取材的案

51 ° 

1. 舊約詞彙合引

1. 1 希伯來文
最古老的合引出於猶太人依撒格摩

爾德開納堂（ Isac Mardocheus Nathan, 
1437-1445 ），是一本簡陋的作品，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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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希伯來文的註解，第一版出於威尼斯

(1523 ），後有巴色耳（ Basel ）版

( 1556 ）、威尼斯版（ 1564 ）、巴色耳版

(1569 及 1581)

厄里亞肋未達（ Elia Levi ta ）的合引

( 1516-1521 ）未能出版，現存於慕尼黑
圖書館。

較為完善及範圍廣闊的合引（四

冊）要算方濟會會士瑪利約加拉息約

(Marius de Calasio ）的著作，以希伯來

文及拉丁文解釋，出版於 1621 年，再版

者有 1646年的科倫版（ Colonia) ' 1648 

年的倫敦版， 1657 年的羅馬版。

最完善的合引卻是猶里約富斯特

(I. Fuerst ）的大作，初版於 1843年，來

比錫（德國），再版於 1925及 1955年，

沿用至今。猶太人曼德根（ s 
Mandelkern ）合引於 1895 年在來比錫

(Leipzig ）出版，再版者有 1925及 1937

年的柏林版（ Berlin ）。瑪爾哥林

(Margolin ）將之修改增訂後， 1955 年

出版於格辣次（ Graz) 

最後有里索斯基（ G. Lisowski ）依

照克式耳卡肋（ K的el-Kahle ）版聖經，

出版小型合引， 1956 年出版於斯突特

要特（ Stuttgart ）。

1.2 希臘文

有歐塔里約洛狄（ Eutalius de Rodi) 

之作，但未出版問世。後有貢辣多克爾

赫（ Conradus Kircher ）之作，甚不完
善，可謂試作。精美完善之作要歸功於

英國誓反教徒赫基及勒得帕（ E. Hatch 

and H. A. Redpath) ' 1892-1897 年出

版於牛津。

2. 新約詞彙合呂l

2.1 希臘文

作者有布魯德爾（ H. Bruder ）合

引，在哥廷庚（ Gottingen ）於 1913年出

版﹔有慕耳頓及革登（ W. F. Moulton 

and A. S. Geden ）合引， 1926年出版於

愛丁堡（ Edinburg) ' 1950年再版﹔其

次有土摩肋（ Schmoller ）之作， 1949年

出版於斯突特夏特（ Stuttgart ）。

2.2 拉T文
一切聖經彙編中最早的作品，是出

於道明會會士胡哥（ Hugo de Santo 

Caro + 1263 ）之作。倍提厄、厄提恩及
岡托阿（ Peultier-Et間me-Gantois ）三位

耶穌會會士之作， 19 3 9 年出版於巴
黎，這是一部十分完善的著作。其次有

杜特黎朋（ F. R. Dutripon ）的佳作，

1880 年出版於巴黎。更有雇爾納厄（ V

Coornaert ）的合引縮本， 1909 年出版

於布魯革（ Brugge ）。更有辣則（ De

Raze ）之作， 1939年於巴黎初板， 1951

年再版於巴爾色羅納（ Barcelona)

3. 中文新舊約詞彙合引
芳泰瑞牧師於 1937 年出版新約經

文彙編，出版於上海。 1940 年出版新

舊約經文彙編。

聖經公會在香港於 1961 年出版了

一本聖經引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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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內提到許多動物的名字，且將

動物分出許多種類，但不是用科學方法

和系統來分別，而是以普通的看法，按

照其明顯的特性和外在的標記，或從宗

教觀點方面來區別的。

1. 種類

1. 1 按照天主的創世
敘述天主創造天地萬物的作者，將

全動物界，分為四類：即水產動物，天

空飛鳥，地上的四足類和爬蟲類（創 1:

20-25 ﹔ 9:2 ）。這樣的分法，顯然不夠

清楚。

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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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1. 1 水中的動物，分為大魚及各種小

生物（創 1: 21 ），或分為有緒有鱗

和沒有繕鱗的動物（肋 l l 夕， 10 ）。

1.1.2 飛禽指有翅膀的動物，包括蝙蝠

和有翅及四足的昆蟲在內（肋 11:

13 20﹔申 14:11 20) 
1.1.3 爬蟲類，包括各種有足和無足，

有翅和無翅的小動物（肋 l 1: 21-

23,41,42 ），有時也包括空中的飛

蟲和水裡的小動物（肋 11 :20﹔詠

104:25 ）。總括起來，可說除了

哺乳動物、鳥、魚以外，一切其

他動物，都算屬於這一類﹔但也

有一些小的哺乳動物，例如老

鼠，也稱為爬蟲。

1.1.4 地上的四足類或走獸，分為野獸

或牲畜（家畜）（創 l :24 ; 3: 14 ; 7: 

14 等），或分為有偶蹄有趾及反

勢的，和有偶蹄而無趾及不反努

的（ ij力 l 1 :2 7) 

1.2 按照宗教觀點及法律

以宗教觀點及法律規條，將動物區

別為潔與不潔的兩種（創7:2-8) ：不潔

的動物，以民不可吃，也不可觸摸其屍

體，否則就成為不潔的人。定立這樣的

規條的原意，或是由於顧及衛生，或是

由於畏懼魔鬼的陷害，或是為了防備多

神教的影響。法律規定如下：

1.2. l 地上的四足類，如有偶蹄有趾而

且反第都算是潔淨的。至於不潔

淨的，法律上特別提到駱駝、岩

貍、兔子和豬。

1.2.2 水中的動物，如有緒有鱗，都是

潔淨的。

1.2.3 爬蟲，除螞蚱的種額外，都是不

潔淨的。這些法律規條，在新約

內始被廢除（宗 10:11-16 ﹔ l 1 :5 

10) 

2. 人與動物的關係

聖經記載，天主立了人為一切動物

的管理者（創 1：訝，兒，詠 8:7-9 ）。人

1202 

與獸原本可共同生活，和諧相處（創2

20 ）。這種和諧關係為人的罪所破壞，

但在默西亞的時代，將要從新恢復（依

11 :6-9 ：，的： 25 ：，歐 2:20﹔參見谷 1: 13 
等）。因為天主照顧並愛護一切動物

（約 38:39-41; 39-41 ﹔詠 147:9﹔瑪 6:

26 ），所以人不可虐待牠們（出 20:10 ﹔

23: 11 ﹔申 25:4 ﹔ 22:4,6, 7﹔鐵 12: 10 
等）。為了保護各種類，特別禁止使家

畜與異類配合（肋 19: 19 ）。有時天主也

用動物來懲罰罪人（出 8: 10﹔肋 26:22 ﹔

申 32:24﹔依 56:9﹔耶 15:3﹔岳 1:4-31

等）。洪水前後，人已用動物當獻給天

主的祭品（創 4:4 ﹔ 8:20 ﹔ 15:9 ﹔ 22:

13 ），用動物來代替個人及其家屬作為

奉獻，為向天主表示崇敬、歸服與感恩

的心情。以民在西乃山下與天主結約

後，制定了奉獻動物以及祭紀的一切法

規（肋未紀）。從這時起，尤其在獻贖

罪祭時，以動物當作人的替身 0力 l :4; 

4: I 等）

從聖經上可以看出，在洪水以後，

人才可以吃潔淨動物的肉（創 9:3﹔肋

11 ﹔申 14:3-20)

宰屠動物時，無論是為食用，或為

奉獻，應將動物的血全傾在地上（創 9:

4﹔申 12: 16 ﹔ 15:23 ），或灑在祭壇壁上

及腳旁（目力 5:9 ），因為血內含有生命，

而生命是屬於天主的（肋 17: 14 ：，申 12:

23) 

3 畜牧

按照聖經的記載，遠自太古時代，

人已知畜牧為業（創 4:2-26 ）。以民的

族長，古聖祖即從事遊牧，同時也從事

耕作。他們的主要產業，是羊群和牲畜

（創 46:34 ﹔ 12: 16 ; 29:6-10; 30:36-43 ; 
47: 1 ）。牧羊的生活，為舊約的作者，

似乎是理想的生活（見「牧人」條）

在巴力斯坦為農業可用的肥決地帶

不多，畜牧可用的草地卻不少，而且在

每年的兩個雨季中，連在曠野裡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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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羊（岳 1:19﹔耶 9:9 ）。畜牧以綿羊為

最多（撒上 25:2﹔列下 3 :4 ），山芋次

之。養牛的好地區，是約但河東岸的巴

商平原（申 32: 1 4﹔詠 22: 1 3﹔則 39:

18 ）。除這些牲畜外，還有駱駝和獨峰

駝（依 60:6﹔約 1 :3 ﹔厄上 2:67 ）、驢

（創 12: 16﹔撒上 9:3 ）和驛（撒下 13:29;

列下去 17 ）。約在撒羅滿王時代，也將

馬運到巴力斯坦來（列上5:6 ﹔ 10:28 ）。

至於養豬，則列為禁條，因為豬被視為

不潔之物（肋 11 :7) 

以牲畜的肉和奶，作食物飲料。用

羊皮、羊毛、駱駝絨作衣料和帳幕，也

用羊皮作盛＊囊和皮袋。用牲畜糞作肥

料和燃料。

至於家禽，除銬子外（肋5:7 等），

在新約內還提到雞（瑪 23:37; 26:34-

74) 

牧人不分冬夏，常與群畜在野外露

天寄宿（參見「牧人」條）﹔至於富人，
尤其國王，為牧養各類牲畜，建有牛

欄、羊棧和馬廠（編下32:28 ﹔ 9:25﹔哈

3: 17) 

4. 動物的辨認問題

聖經原文所用的許多動物名字，由

於僅提及一兩次，而且未描寫其性質，

因此，在翻譯時，很難辨認和斷定某名

詞究竟是指那一種動物。甚至同一書內

原文上前後同一名字，也不一定是指同

樣的動物，因為在歷史的漫長時期中，

也許名字有所更改。至於聖經內多次提
及的，並與以民的生活及宗教有關的動

物，參見本辭典專論。

5 寓言及神話中的動物

正如我國自古以來的民間傳說中，

含有一些論寓言及神話中動物的故事

（例如龍、鳳凰等），同樣，在聖經

內，也提到幾個這類的動物形像。參見

「龍」、「蛇」、「里外雅堂」、「辣哈

布」等條。聖經的作者，無意證明這種

怪物是否存在，他們只藉用在民間流傳

的寓言及神話，來描寫魔鬼和其他反對

天主的惡勢力。

在聖經內，另外還提到一種具有混

合性質的動物「革魯賓」。參見「革魯

賓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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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研究聖經植物這一問題，首先應

注意的是：聖經上只提及到一百餘種植

物，雖然在聖地中的植物，按專家的統

計多至二干三百種。聖經中植物的重要

性，並不在於植物之本身，而在於它們

對以民的生活習慣，甚至以民的宗教、

法律、建築、藥材等所有的關係。如

此，一些香料植物本是來自印度、東非

及阿拉伯地區的進口貨，聖經多次提

及﹔又如香柏樹，根本就不出於聖地，

但聖經上竟七十多次提到了它，而本地
的許多最普通的農作植物，卻不見於聖

經之中，原因是因為前者是化妝及藥材

的必需品，後者是建築上不可缺少的材

料。

關於聖經植物的名稱又應注意的

是：

(1) 有些植物名稱是確實無疑的，

(2) 有些是需要更加深入研究的﹔

(3) 有些則是根本就不確實的，為得
到正確的認識，有兩種學問應併

肩而行：一是語言學（研究植物

的原文名稱），二是植物狀態

學。不過，這是一種相當困難的

工作，也正因此，至今仍有不少

聖經上的植物，未能得到學術方

面的圓滿解釋。

為使讀者對聖經中的植物容易瞭解

起見，茲將它們分列為下面幾頭來加以

解釋：

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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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五穀類

I. I 麥或小麥：是聖地的主要食品之

一，於公元前 3000 年左右，即有

人種植於聖地，為冬季生長的一

種植物，在六、七月間收割，磨

成麵粉後，可將之作成餅、糕而

食，或直接取食青嫩的麥粒。亦

是聖殿中的素祭所用的主要祭品

CH力 2: 14; 23: 14﹔撒上 25: 18﹔列

下 4: 12 等）
1.2 粗麥：考古學者曾於埃及的古墓

中發現它的存在，這可使我們斷

定在聖經時代的巴力斯坦亦曾有

人種植（出 9:22﹔依 28:25﹔則 4:

9) 

1.3 大麥：與小麥相似，亦生長於冬
季，收害。時期較早，在五月間，

可以生長於乾旱之地，小麥則不

然。亦在公元 3000 年前，即見於

聖地（出 9:31 ﹔戶 5: 15) 
1.4 泰米：粒小而圓，可用來作餅或

糕而食。古時見於波斯，大約是

由東印度輸入者（則 4:9)

1.5 豆子：最普通所見的豆子，可以

食嫩粒或乾粒，煮食或烤食。公

元3000年前即有（撒下 17:28﹔則

4:9) 
1.6 扁豆：每年可收穫一次，自古見

於聖地，多用來作湯食（創25:34 ﹔

撒下 17:27-29 ）。

I. 7 豆爽：可作為人之食品或用來飼
養牲畜，味甘，故可用來製糖漿

或蜜（路 15: 16) 

2. 蔬菜類
2.1 胡瓜：這一名詞不確，蓋古代在

聖地無普通胡瓜之存在，很可能

是指一種甜瓜而言，味道甘甜而

美，是以以民在曠野中，曾如此

之嚮往（戶 1 1: 5 ）。是在有史之

前，即見於非洲及埃及的植物。

2.2 西瓜：其來源地是熱帶的非洲，

1204 

但自很古以來，即已習見於東方

各地區（戶 11 :5) 

2.3 蔥：聖地的蔥可能是由埃及輸

入，在聖經時代，人們巳猶如蔬

菜種植（戶 11 :5) 

2.4 蒜：它的來源地是東亞，在聖地
很早就有這種出產，作為調味之

用，可以生食或熟食（戶 l I :5 ）。

2.5 堇菜：這是一種很相似大蒜的種

物，在有史之前即見於埃及，它

的調味或作蔬菜的用途，在整個

中東是很普遍的（戶口：5)

3. 果樹類

見「樹木」條

3.1 無花果：落葉灌木，初生於地中

海地區及東亞，可生食或乾食。

無花果同酒在聖經上是自由及昇

平的象徵（戶 l 3:23 ﹔ 20:5﹔瑪 7

16 等）
3.2 石榴樹．落葉植物，源於東印

度，其子可食，其皮可作皮革的

染料（戶 20:5﹔申 8:8)

3.3 葡萄樹﹒木本蔓生植物，來自東

亞及歐洲。是聖經上最受重視的

果實，除﹛乍酒外，可生食或乾

食。酒是和平、豐收及興盛的象

徵，並多見於繪畫或彤刻上。

3.4 棕桐樹：其果可食，甘美香甜，

亦可釀酒。其葉大者可用來作屋

頂，葉之纖維可織成布，其幹又

可作木材，於聖地多生於約但河

谷及沿海地帶（歌 7:8)

3.5 杏樹：這是聖地的土產果木，亦

見於中東其他地區，很古以來就

有人種植，人喜食其果，因富有
大量營養。燈台的構造就是模彷

杏樹枝製成（創30:37 ﹔ 43: 11 ﹔出

25:33-36 ﹔ 37﹔耶 l: 1 1 等）
3.6 蘋果樹：聖經上雖然曾數次提及

這種果實，但學者們不敢確定，

是否聖經時代在聖地已有人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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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果樹（葳25: 11 ﹔歌7:9等）。

3.7 橄欖：這種果樹的發源地不得而

知，但學者們同意聖地所有的野

橄欖樹應是它的舊種，其果實可

生食，或放入鹽水中保存，但它

主要的用途還是榨泊。橄欖樹是

高貴、天主的祝福、豐產、救援

及和平的象徵（民 9:8,9﹔詠 128:

3﹔耶 I 1:16﹔創 8: 11) 
3.8 桑樹：原文名詞的翻譯有問題，

但大都同意路 17:6 所說的是桑樹

（撒下去23,24﹔編上 14:14,15 ）。

3.9 樞子、核桃樹：因為聖經上有兩
種名稱，故此思高譯本亦分別譯

出﹒創43: I l譯作權子，歌6:1 l譯
作核桃，兩者皆未能完全證實 3

其果可食，有粗糙堅硬的殼，其

木材可作傢侃之用。

3.10 野無花果樹：是非洲熱帶的植

物，在聖地的約但河谷及沿海地

區可以見到。果實可作食品。不

少埃及古墓盛裝「木乃伊」的棺

擲，即是以此種果樹木料作成。

亦可用作傢低原料（亞7:14 。註：

思高譯本將列上 l 0:27 譯作「桑

樹」’編上 27: 28 譯作「無花果

樹」’雖然二處所用的同為一

詞）

4. 調昧、焚香及香料類

4.1 茵香：它可能是指時蘿而言，因

為真正的茵香是不出產於聖地

的。蔣蘿多用為調和瓜類蔬菜之

用，味道香美。亦可由其提取一

種油汁，作為藥材之用（瑪 23:

23) 

4.2 胡妾：它並非是一種農作物，而

是野生植物，多見於敘利亞及巴

力斯坦，其果實可用為調味，有

時亦用作藥材（出 16:31 ﹔戶 l I ）。

4.3 大茵香：多年生草本，果實可用
來作酒及糕餅的調味劑。目前在

聖地很少有人種植（依 28: 25-

27 ）。瑪 23 :23 思高本譯作醇蘿

（見「茵香」條）

4.4 小茵香：多年生草本，東方及歐

洲東部的居民，多用其果寶來作

調味劑，猶如大面香（依 28:25-

27) 
4.5 薄荷：這種植物的葉子含有清香

的味道，故此是調味的良品。聖

地共有三種薄荷，但目前已無人

種植（瑪 23:23﹔路 l I :42) 
4.6 芥子：粒微小而味強，除作調味

外，亦可榨油（ ll億 13:31,32 等）。

4.7 蕃紅：雖然目前已不見於聖地，
但很可能古時是一種常見的植

物，因為它的花見香味甚濃，在

曬乾之後，是藥材及化妝品的重

要原料（歌4: 14 ）。見「花」條。

4.8 蘆薔：生長於地中海沿岸及中東

熱帶地區，聖地亦多，其主要特

點是葉大而屬肉質，榨取之後，

其液汁可作藥劑之用（鐵7:17﹔歌

4: 14 ）。若 19:39思高譯本譯作「沉
香」。

4.9 香膠：這個名詞至今不能證質，

有人謂是埃及的香膠樹，但與原

文不合（含的7:25 ﹔ 43:1 l 等）

4.10 真珠、珍珠：有人謂它是由阿拉

伯地方的植物所提取的一種香

膠，但所稱不確，故此有人謂它

是一種珍珠，思高譯本隨此說

（創 2: 12﹔戶 l 1:7) 。

4.1 l 鳳仙花﹒原山於東印度， 年生

草本，花有紫、紅、白色不等。

自古以來阿拉伯婦女，就榨取此

種植物的葉汁，調以水份，作為

塗染指甲或身體其他部份的顏

料。但這種習俗是否在聖經時代

就有，則不能確知（歌 I: 14 ; 4: 

13) 
4.12 香蒲：大概是指幾種不同的香蒲

而言，其中有一種可以提取略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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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性的油汁，為化妝品所不可缺

少的原料，曾見於埃及古墓中

（耶 6:20 ）。出 30:23 思高本譯作

「香莒蒲」’大致無甚差異。

4: 13 桂皮：這種植物共有兩種：一種

出於印度、錫蘭及馬來西亞，經

阿拉伯而傳入聖地﹔一種出於喜

馬拉雅，它的皮經曬乾泡製後，
可製成貴重的香料（出 3 0 : 

23,24 ）。

4.14 香肉桂：它的出產地是錫蘭及馬

來西亞，經阿拉伯而傳入巴力斯

坦，其樹皮及種子可榨成香油，

作調味劑、化妝品。亦是「聖油」

的製作成份（出 30:23﹔籤 7:17 ﹔

歌 4: 14) 
4.15 白松香：學者認為此種植物的發

源地是波斯，它的根及幹可以製

成一種膠體物，當焚燒時發生強

烈的香味，以民曾用於會幕中

（出 30:34﹔德24:21)

4.16 乳香：產於非洲、印度及阿拉

伯，用之為焚香原料。埃及亦以

之為屍體的防腐劑（出 30:34 ）。

4.17 沒藥．其樹枝及樹幹所流出液汁
是藥材、香水、防腐劑的主要原

料，亦是「聖油」的構成成份之一

（出 30:23 ：，創 37:25)
4.18 香膏：是多年生草本，源於喜馬

拉雅，其液汁可製香料，是為印

度及其他一切東方民族所慣用的

化妝香料（歌 1: 12) 

4.19 （焚香的）香料：學者們謂由它的

希伯來原文名來判斷，應是阿拉

伯西南地區的一種植物。它的液

汁可製成化妝香料或藥材，但大

多數的譯本仍籠統地譯作「香料」

（出 25:6 ﹔ 35:8﹔列上 10: 10等）。

5. 工業植物類

5.1 麻：以此植物之纖維而織成麻布

的技術’遠在聖經時代之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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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此種種物，除了﹛乍布匹原料

外，它的種子亦可榨油（出 9:31 ﹔

依 42:3 ﹔ 43: 17) 
5.2 棉花：學者中有不少的人，主張

原文名詞是指棉花而言，雖然我

們不得而知，是否這種植物在聖

經時代，已有人於聖地種植，但

它的用途，無疑地是很早就為人
所知，格外在波斯及其他中東地

區（見艾 l :6) 
5.3 烏木：這種樹木原出於錫蘭，其

木材是高貴華麗傢傲的製造原料

（則 27:15)

5.4 柏木：確實屬那種樹木，仍未能

證實（創 6: 14) 
5.5 阿耳古木」：不知是何種樹木，

思高譯本將之籠統地譯作「木料」

（編下 2:8 ），或作「檀香木」（列

上 10: 11,12﹔編下 9:10-12)

6. 叢樹類
6.1 皂萊木：其木材堅硬耐久，是建

築上的良材，在西乃至忙島有三種

皂萊樹（出 25:5-38 ：，申 10:3 ）。

6.2 荊棘叢：多見於敘利亞及聖地，
卻不見於西乃山（出 3:2 4) 

6.3 香柏樹：在很久之前，這種黎巴

嫩的香柏木即外運至埃及、亞述

及巴力斯坦，作為宮殿及廟宇建

築的主要木材，亦是高尚、偉大

及權利的象徵（詠92:13﹔列下 14:

9 等）
6.4 扁柏樹﹒盛產於地中海東岸，亦

見於聖地及厄東地區。它的用途

在於裝飾、避風及建築。木質堅

固（依41: 19; 60: 13 ：，則 27:6 ）。
6.5 柏木：見於黎巴嫩，曾同香柏一

同運往聖地，並非聖地通常見的

柏木。

6.6 楊柳：是杜松樹的一種，多見於

西乃半島及色依爾地區（耶 17:6: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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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杜松樹：盛產於曠野地方，至今

貝杜因人用來作柴燒（列上 19:

5) 

6.8 月桂樹：生於山丘之上，多見於

巴力斯坦及其他地中海沿岸地

區。整棵植物可以榨油，稱為

「月桂油」’用作藥材，其葉及果

實又可作調味劑（依 44:14)

6.9 牛膝草：生於岩石縫中，是為謙

遜的象徽，可用來榨油。在以民

的禮儀上用來作灑撒工具（出 12:

22﹔列上 4:33﹔肋 14:4 等）

6.10 （曠野裡的）草根：是盛產於巴力
斯坦略帶鹽性、曠野中的叢生植

物，牧童有時吃其葉來充饑。思

高譯本只籠統地譯作「曠野中的

草根」。

6.1 l 長春樹：這種枝葉長青的樹木，

多見於聖地及地中海沿岸。在聖

經上是和平及感恩的象徵。以民

用於過帳棚節（厄下 8: I 5﹔臣 1

8, JO, 11) 

6.12 野橄欖樹：它確為何樹很難斷

定。有些學者以為應是阿肋頗

（敘利亞）的松樹，生長於山上，

自黎巴嫩至赫貝龍地方都有，耶

京附近亦很多（厄下 8: 15 ：，依 41:
19) 

6.13 橡樹：樹木高大，生長於山上或

平原，甚多見於聖地及地中海沿

岸，是偉大、權利及長壽的象

徵。以民習將死者埋於它的樹陰

之下（創35:8﹔依6: 13﹔亞2:9 ）。

6.14 楓樹：這種落葉灌木，盛產於聖

地北方的沿河地帶（創 30:37﹔則

6.15 楊樹﹒此樹色白，不太高大，相似

f聖柳及樟樹，在地中海東岸各地區

都可見到（盾的0:37：，歐 4: 13 ）。

6.16 控柳：多見於曠野、沙丘、河邊

及鹽性的沼澤地區，並且它的名

字在阿刺伯人中沿用至今（創 21:

33﹔撒上 22:6 等）

6.17 樟樹：盛產於地中海東岸各地

區，其果實炒烤之後可食，味如

核桃。另一種樟樹較為高大，只

見於地中海沿岸（依6:13 。註：思

高譯本亦將此名詞譯作「篤耨香

樹」’見歐 4: 13) 
6.18 密葉的大樹：它的希伯來原文是

es abot ，但至今學者仍難確定它
是何種樹木，故思高本亦未能指

出是什麼樹。見肋 23:40 。

6.19 楊柳：與耶 48:6 所說的楊柳不

同，原文名字亦各異。詠137:2所

說的楊柳大概是指巴比倫地區的

一種白楊樹而言，與普通楊柳相

似，至今仍盛產於幼發拉的河

邊。在聖地約但河邊亦長有不少

真正的楊柳，葉窄枝細長（詠137:

2，肋 23:40)

7. 裝飾植物
見「花」條。

8 水生植物

8.1 蘆荻：聖經中共有五種不同的蘆

荻，因此它有時是概括地指一切蘆

荻而言，有時是專指某種蘆荻（列

下 l 8:21 ﹔約 40:21 ﹔依 19:6)
8.2 蘆葦、莒蒲：是一種熱帶植物，

格外叢生於聖地北方的胡肋平原

及沿海地區，是造草紙的主要原

料，有時亦作裝飾品用。莒蒲則

可用作僅籃（出 2:3﹔約 8: 11 ﹔依

9:4; 18:2; 19: 15 ﹔ 35:7 ﹔ 58:5﹔耶

51: 52) 
8.3 蒲草：亦是製造僅籃的原料（出2

3﹔依 19:6)

8.4 蘆葦（見創 41:2﹔約 8: 11) 

9. 野草類

9.1 荊棘：見民9:14,15 。註：此處之

數種荊棘困在原文上之名字各

異，故分述如下：

9.2 荊棘：與前者不同，盛產於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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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谷之間及近死海處。阿刺伯人

仍以此名名之。

9.3 荊棘叢：叢生於路旁及荒涼之區

的一種荊棘（索 2:9)

9.4 荊棘：創3：時，依 34: 13 ：前者是

對穀禾特別有害的一種荊棘，後

者是只生長於黎巴嫩及聖地北方

的荊棘。有時卻也是籠統地指一

切有刺的植物而言。

9.5 荊棘：這就是編製耶穌玟冠的那

種荊棘’叢生於哥耳哥達附近

（瑪 27:29﹔若 19:2)

9.6 葔黎、荊棘：是一種用為燒柴或建

築籬笛的荊棘（依34: 13﹔歐2:8 ）。

9.7 芳子：是一種對五穀十分有害的

野草（瑪 13 :24-30) 
9.8 莉絮﹒是一種成團而生的野草，

是野草的通用名詞（依 17: 13) 

10. 其他植物
I 0.1 苦菜：在曠野中生有數種不同的

苦菜，至今貝杜因人仍用來當生

菜吃（出 12:8﹔戶 9: 11 ) 
10.2 續隨子：古時此種植物之花蕊，

被人用作刺激性慾的藥劑，現在

則被保存於醋中，用作調味品

（司＂ 12:5) 

10.3 苦艾：是生長於曠野地方的植

物，味苦，可用來製毒藥（申 29:

17﹔耶 23: 15 ：，歐 10:4 等）

10.4 直隸：很早已見於埃及，後傳入

巴力斯坦，其果實可以榨油作為

藥材或滑機油（納 4:6,7)

10.5 曼陀羅：是多年生草本，無花

蒂，野生於巳力斯坦，被人用其
刺激性慾的藥品。因其形狀略似

人體，故成為迷信的對象。其子

可食，有麻醉、瀉肚及嘔吐的作

用（創刊： 14﹔歌 7: 14) 

10.6 野葡萄樹：此植物似葡萄蔓延而

生，多見於約但河谷及死海附

近。其果成球狀，與原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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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至今阿刺伯人仍用此名。可

用作藥材，格外有嘔瀉作用（列

下 4:39 ）。見「野葡萄樹」條。
10.7 瑪納：有些人以為是檀柳流出來

的一種液汁，更有些學者則以為

是一種生活於檀柳上的一種昆蟲

的分泌物質，卻沒有任何學者，

可以以自然的解釋，來答覆「瑪

納」如何可以養活整個民族（出 16:

31-35 等）

10.8 毒草：是一種體積小的植物，生

長於聖地的草原中，及其他中東

地區。味苦，可作藥材（申29: 18 ; 
耶 23: 15) 
見 2433 樹木、 959 花、及各專論題。

2100 聖經中的哲學

Philosophy in Holy Scripture, 
Philosophia in S. Scriptura 

1. 序言

希臘名詞 Philosophia 拉丁文
沿用希臘名詞，故相同一其意是謂

「愛好智慧」’或「愛智」’中文譯作「哲

學」’艾儒略神父在他所著的西學發凡

裡’依讀音直譯作「斐錄所費亞」

研究哲學對象，不論是近代哲學，

或古代，即自公元前十世紀至公元一世

紀，這一千一百年聖經經典相繼誕生期

內的哲學，都不能概括地籠統講論，首

先必須做一番探原究委的工夫，仔細分

析文化甚高的古代民族，如中國、印

度、希臘、羅馬等的思潮，然後再研究

一些古代大思想家的代表著作，這以後

才能對一國一民族的哲學理出一個正確

的大綱，依照此大綱作有系統的討論＝

不過，大體說來，古代民族，包括希聽

民族在內，研究知識，並非只是為了知

識，主要目的還是為了造福人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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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古代各民族的思想，無非是一種宇

宙觀和人生觀。這兩種觀念並非只出於

科學的考究，而且也是得自傳說、神

話、經驗和思考。話雖如此，但他們的

宇宙觀和人生觀，有如人的一切思想，
究竟是少不了哲學原理的，換句話說，

都包含一些純粹的哲學思想，這是必然

的，因為就人性而論，人除非至少有一

種宇宙觀和人生觀，他是不能表達出什

麼有系統的思想的。

除這兩種觀念外，為了表達一種有

系統的思想，人還應該有一個思想的好

工具，這思想的好工具便是「論理法」

(ratiocination ）。關於這第三項一論

理法，學者的意見頗不一致。筆者以為

論理法，即使是一種原始的論理法，也

總逃不出原始哲學的範圈。

通常學者說，西方哲學傾向形而上

學，而東方哲學大概傾向於倫理，人

事﹔學者通常還說西方哲學純粹憑恃人

的理智，而不依據神話、宗教、傳說、

遺訓等。這個斷言，不盡合於事實。這

裡我們不必注重術語，應該著重事實和

事理。準此觀點，照筆者看來，中國、

印度、希臘的哲學家無不注意宇宙、人

類及倫理。但就希臘哲學史來說，希臘

哲學家，在蘇格拉底以前、特別考求自

然界的問題，而蘇格拉底以後的哲學

家，多著重於研究人事等問題。可是在

蘇格拉底以前或以後，希臘的哲學家所

持守的那種宇宙觀和人生觀，正影響了

他們自己的思想，和直到復興時代為止

的後代思想家的思想。希臘哲學家的思

想沒有脫離二元論，他們也主張物質的

永恆性，必然性，和宇宙永存的反覆論

等。同樣的思想可見諸印度和中圓

道學，朱熹等一的哲學家，以及現代

不少哲學家。很值得注意的是，凡不接

受而且反對二元論、汎神論、物質永恆

論、必然論、宇宙永存的反覆論、唯物

論等的人，莫不有意無意的仍持守聖經

敢示的原理。由於這關f系，現今享有崇

高聲望的上流學者，莫不重視聖經中所

含蓄的形而上的原則。姑不論許多希臘

的哲學原則都被科學廢棄了，但聖經的

形而上原則，不僅不反對科學，而且相

反地，替科學打開了知識的大道

(Bergson, Blonde!, Sciacca, Medi, 

Tresmo削ant. .. ) 
因著這些原因，筆者以為本辭典

中，簡約討論聖經中的哲學問題，是必

需的。

聖經中有哲學嗎？對這問題，歷來

學者所作的答覆紛耘不一。通常歷來的

學者都反覆聖熱羅尼莫的名句：「雅典

與耶路撒冷會有什麼闢係呢」 （ Quid

ergo Athenis et Hieroso砂mis ）？ 約在三

十年以前，一位天主教的聖經博士卡耳

特（ E. Kalt ）寫道：「以色列沒有任何

哲學，也沒有任何科學的沈思和思辨，

他們對天主的知識不憑恃什麼哲學思

想，而只依據天主的敢示。．．．．．．他們的

倫理也是如此。．．．．．．在約伯傳中，義人

受苦的問題，其論點的處理，不是依照

哲學的方法，而只是根據神學的原理。

該書的作者只知道宇宙間有一個唯一的

原因，即天主﹔其他原因，他一概不

知﹔訓道篇作者的思考，不應視為學理

的沈思，而只不過是經驗的結果﹔德訓

篇的作者企圖攻擊希臘哲學，而代之以

真正的哲學，但他所提出的，只是一些

做示的道理，和一些由經驗而獲得的知

識﹔至於智慧篇，這充滿哲理術語的

書，根本是個以色列人的作品，他只不

過以希臘哲學的術語，來裝飾自己純正

的猶太思想．．．．．．」。當然，希伯來的作

者，立論著作，一般說來，有異乎希臘

哲土的辯論法，就這一點來說，卡耳特

博士的說法是對的。然而哲理不等於哲

學家的辯論法﹔哲理的精神和本質原在

於某種思想之形而上學的原理﹔可是我

們以為以色列人，曾有著一種形而上學

和這形而上學的原理，因此，我們敢提

示「希伯來人的哲學」（ kat' ebra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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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osophiα ），就如克肋孟（ Clement of 

Alexandria ）早已提示過一樣。

以下我們先指出聖經書籍所暗示的

哲學思想，然後略述聖經書籍所包含的

形而上學的原則，末了，再把哲學與智

慧作一比較。這裡我們討論的只限於聖

經書籍，因此不提亞歷山大里亞的希伯

來人哲學家（准羅等），更不理會中世

紀及近代的猶太哲學家的思想。他們的

思想多次反對聖經的形而上學原理，而

只憑依或攪和一些西方哲學家（如斯賓

挪莎等）的思想。

2. 聖經書籍所暗示的哲理

在舊約中只有約、訓、德、智各書

接觸到或暗示著外邦的哲理。這些書都

屬於智慧文體，而智慧文體自公元前二

千年至五、四百年，在近東是很普遍

的。聖經上也記載東方人和埃及人的智

慧（列上 5: 10 ），亞述的智慧（依 10:

18 ），提洛王的智慧（則 28:4 ），厄東

人的智慧（耶 49:7 ），巴比倫人的智慧

（依 47: 10 ）等。智慧與古代的哲學，有

著不少的相似處。約伯傳之所以直到現

在仍使人鷺歎不已，不但因為它有高雅

的文體，而且特別因為約的作者，把義

人也不免受災難的那端深奧問題，竟那

麼大膽的闡明了出來。

近來的一些學者，以為約的作者受

了巴比倫詩篇「我要稱讚智慧的主」

一亦作「受苦的義人」的影響。筆者

以為希伯來的文學著作與巴比倫的著

作，就文體來講，沒有絲毫的關係，就

哲理來說，兩位作者的宇宙觀大不相

同。

一些近來的考證家，認為訓道篇的

作者，是受了希臘的幾種哲學思想，如

懷疑論，或唯物論、伊壁鳩魯、主義、悲

觀主義、宿命論的影響。可是這斷言是

了無根據的。須知這些思想與訓道篇作

者所持的唯神主義，是根本相反的。再

說，該書的作者 也稱科厄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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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不否認我們認識事物的客觀性，他所

討論的人生是現實的人生，叫人對現實

的人生有一精確的認識，使人在世度一

更有價值，更有意義的生活。關於他的

唯物論，我們認為他既只是舊約的子

民，而不是新約時代的一份子，所以在

福音以前，有關身後靈魂所應得的永遠

定案，和由這永遠定案所產生的效果，

他是一竅不通。伊壁鳩魯、主義建立在無

神論上，而科厄肋特卻把天主和他的誡

命，作為倫理上最鞏固，且須與不可或

離的基礎。關於他的悲觀，我們可以斷

定，他對「人生唯惡」的說法，是絕對

拒絕的。他雖然明知人生不是完美的歷

程，但他對人生總是抱著一定的希望和

信仰。至於宿命論，科厄肋特也不擁

護，因為他不但暗示人類享有意志的自

由，而且承認人應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為此，他以天主將來審判善惡的事來警

惕世人。總而言之，訓道篇係根據舊約

的歐示而寫，所以如要解釋這書內所有

的新奇意見，實可不必攀引希臘哲理。

關於德訓篇，雖然上世紀有些學者在本

書某些地方，發現了若干希臘哲學的痕

跡，因而妄稱它脫胎於希臘哲學﹔可是

據我們所知，目前的學者都以本書為純

粹的猶太作品，故此，這問題也該算是

有定論了。

至於智慧篇，情形有些不同。該書

的作者，照筆者意見，非但聽得一些希

臘哲學的道理，而且也讀過幾位希臘哲

士的著作。這事由他所選取的不少哲學

術語可以證明。作者胸襟廓大，他知道

天主是萬民的天主，故此為叫異民認識

上天的慈父，他便採用他們一希臘

的賢哲的名言，來向他們表白天主

的敢示。

筆者為證明這一點，提出一些實例

來，以作參考。

智 I : 16-2:9 內描寫人生，其語法全

如伊壁鳩魯派通常所用的話﹔ I :7 ：「上

主的神．．．．．．包羅萬物」一句，與斯多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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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的詞句﹒天主的「羅格斯」包羅萬

物，頗為相似﹔ 7: 22 ＇日， 25 「．．．．．．

神．．．．．．聰明的．．．．．．微妙的，愛人

的．．．．．．」等詞，也可見諸斯多噶派的作

品﹔「流露」（ aporroia ） 一詞，屬於放

爾非派（ Orphism ）的口風﹔ l I: 18 ：「無

定形的原質」（ amorphosyle ）是亞理斯

多德和斯多噶派常用的術語﹔ 7: 23 : 

「洞察」及8: 1 「直達．．．．．．治理」（ dio卸的，

diekei月， diateinei月，）是亞納薩哥拉

( Anaxagoras ）府的術語﹔ l 1 :21 ：「你
處置一切，原有一定的尺度、數目和衡

量．．．．．．」酷似畢達哥拉斯（ Pythagoras ) 

及其門徒的名言﹔為了指明天主的照

顧，智的作者常用pronoi。 這字在

七十賢士譯本內缺 與柏拉圖使用的

一模一樣﹔同樣， 9: 15 ，照筆者看來，

是出於柏拉圖 （ Phaedo 81 c ）﹔在 8:7

智的作者提出節制、明智、公義、勇敢

四樞德，姑不論樞德的道理在舊約中素

已見到，可是作者所用的 Sophrosyne,

phrones爪 dikaiosy肘，。ndreia四名詞，
無疑是採自斯多噶派哲學的。

新約書中，按幾位學者的意見，聖

若望的著作及聖保祿的書信，也都受了

諾斯士主義（ Gnosticism ）和神祕教

(Mystical Religion ）的影響。其實不

然，我們以為若望所用的哲學術語，連

那重要的「羅格斯 J 術語，都出自舊

約，這在「諾斯士主義」和「神祕教」兩

條內，已有所闡明，故不贅述。至於聖

保祿，他採用一些神祕教所用的詞句或

片語，倒是事實。可是，保祿給這些詞

句所附的意義，完全是新的，是屬於另

一世界，即聖子降生的世界。再說，保

祿既然身為「異民的宗徒」，他有揭露

並攻擊異教謬理的義務，那麼，為免得

只「打空氣」（格前9﹔26 ），他便不能不

引用異教哲學的一些術語了。除了揭露

和攻擊謬理外，為了使教外人士瞭解自

己的宣講，保祿也同樣迫於使用他們的

哲學的一些術語，如 syneidesis （良

心） ' stoicheia （蒙學、世俗的原理） e 

thelostreskeia （私意的敬禮） ' ta 

kathek凹的， me kathekonta（ 正當的事、

義務、或不正當的事） ' phronema （切

望、志向）等。此外，步耳特曼

(Bultmann ）和拉岡熱（ Lagrange ）認為

保祿在羅馬書中，同樣採納了埃披提克

式（ Epictetus ）和其他斯多噶派人的「辯
證法」（ diatribe ）。希伯來書的作者

也許是阿頗羅，無疑也採用過亞歷山大

里亞的猶太人哲學家准羅的「辯論法」

和術語。

3 聖經書籍所包含的形上學原理

關於形上學的大原理，在上古的哲

學思潮中，一些印度、中國和希臘的思

想家，尤其是希臘的哲學家，有關宇宙

觀、人生觀和宇宙及人生的終向，因為

只憑著人類理智的力量，終沒有逃出二

元論，或汎神論，或宿命論等的領域。

希伯來人所以不受這些謬理侵蝕，不是

因為他們的理智有著超人的深造，而只

是因為天主將自己的身份，即唯一無二

的造物主，萬物的創造主，做示了給他

們。如果沒有歐示，人就會本能地認為

原質是永存的，神明或至高之神沒有創

造出一切，而只布置了、組織了、裝飾

了一切。注意：說是「本能地」，因而

上述的斷定只是適合於有限人性的自然

推想。因此，一位現代的哲學家基耳松

( E.Gilson ）歎息道：「啊！巴不得柏拉
圖能讀了梅瑟五書那兩句名言：「在起

初天主創造了天地」（創 l : 1 ），和「．．．．

你要聽：上主我們的天主是唯一的天

主．．．．．．」（申 6:4) J 0 的確，在我們閱讀

柏拉圖全集之後，他那強有力的思想，

他的優雅的說話，固然值得我們驚嘆，

可是在信仰聖經毆示的我們看來，他和

亞理斯多德二人都沒有完全迴避二元論

的謬見，沒有思索到創造的概念 這

自聖奧斯定、但丁、巴斯噶和直到現在
所有基督徒普遍所懷有的觀念，更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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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令我們感慨的了。

不錯，希伯來人蒙受了天主的這一

散示：只有一位唯一的天主，而這位天

主創造了萬物。他們對我們的信仰，並

沒有特殊功勞，他們僅是中間人，就是

說，藉著他們的經書所載的這端大道

理，他們只激發了舉世的思想家去研究

形上學的三項大問題，即宇宙的由來，

人類的由來和宗旨，以及人類的義務。

自從基督教會的思想家，如依肋

乃、奧利振、奧斯定、多瑪斯等聖師，

和洛斯米尼等先彥，為了解釋或辯護福
音的宣講，開始用哲理攻擊二元論、汎

神論、唯物論等謬說以來，在人間就誕

生了那所謂的「永存哲學」或「實有哲

學」 （ Philosophia perennis seu 
realitatis ） 。按這哲理，聖經上記載的

一些形上學的原理，遠比希臘各大思想

家的原理，更合乎自前科學的精神，以

及為造物主所規定且支配的進化律。這

問題只要細究柏格森（ Bergson ）、夏卡

(Sciacca ）等的著作，就不難心領神

會。事實上，當我們靜思他們的理由，

或閱讀其他許多科學家，如馬可尼

(Marconi ）、蒲郎克（ M. Planck ）、默

狄（ Medi ）等所寫的報告，誰能不承認

聖經的形上學原理，非但不違反科學，

且與科學構成相符相助的局面呢。

這些聖經上形上學的原則，按柏格

森和特斯孟堂（ Tresmontant ）的意見，

乃是：

3.1 創造

由創造的道理發生的是幾項其他的

論題，如天主只有一個，他是永遠的，

有位格的﹔他超越一切﹔他不是被動而

是自由的。他由於自己的美善，創造了

一切﹔受造之物不但不障礙人認識天

主，反而幫助人認識天主：「原來天主

已將自己顯示了給人們。其實，自從天
主創世以來，他那看不見的美善，即他

永遠的大能和他為神的本性，都可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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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造的萬物，辨認洞查出來，以致人無

可推議」（羅 l :19,20 ）。因為天主是全
能的、美善的，故此他繼續創造﹔由於

愛，他創造，由於愛，他也遴選。如果

天主沒有由無中造化一切，無法明白

「天主是愛」’天主照顧一切，以及天

主至公至義遴選自己的人民等各端道

理。

3.2 天主的輔助（ Concourse)

人所以相似天主 他的創造者，

他的天父，特別是因為人是自由的，並

因為他應該自由地達到其生命的宗向﹔

換句話說，天主所造的人「好像是個小

天主」。雖然人妄用他的自由權，天主
卻沒有捨棄他，反而支配他，領導他。

天主的這種支配或照顧和人的自由權，

就解釋了人類的整個歷史。這歷史不是

由盲目的能力所推動，不是一場宿命的

進展，而是有意的，是由天主的照顧和

世人自由的行為兩者參與而發生的。

3.3 人
人既然按天主的肖像受造，就理應

有一個永遠的宗旨。他超越一切無靈之

物，他的靈魂是不死不滅的。再說，由

於人的靈魂需要人身，因為完全的人是

以身軀以靈魂結合的合體，因此，由這

端道理，也生出肉身復活的道理。最

後，人的自由，人的不死不滅靈魂，人

的超越空間及時間的宗旨，都在要求一

種高尚的倫理，就是那種叫人今世不停

地努力相似自己造物主天父的倫理，以

便來世得以永遠與他安居，共享他的無

限光榮。

4. 哲學與智慧

上面所提及的一些聖經上的形上學

的原理，本來是屬於世人的哲理，但根

據歷史的證據，能把這些原理給世人解

釋得最清楚、最徹底、最明白而又完全

合乎科學趨向的，只有希伯來人的聖

經。這在人類的思想史上，不能不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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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特殊的現象，因為它是由天主的毆示

而來的﹔可是在希伯來人看來，智慧既

然也是天主的恩典，那麼，聖經中的智

慧，本質上是和哲學不分彼此的，大體

來說，二者同是一事。但是，要想明暸

聖經中智慧的範圍是多麼廣大遼廓，就

非注重聖經所持的形上學原理不可。

本條中所引起或暗示的其他問題，

非常重要，請讀者參見智慧、創造、

人、倫理、宇宙觀等條。

2101 聖詠集

Book of Psalms, 
Uber Psalmorum 

聖詠集是由一百五十篇讚美歌或感

恩詩所輯成的詩歌集，可稱為猶太人的

「詩經」。這部書是舊約全書中歷來最

受人歡迎，極為人重視，又應用最廣的

一部經書。因為本書不但反映出以色列

民族的宗教熱誠，和與天主共融的理想

境界，並且也道出了世世代代的人群對

真神所應有的信念，所應有的依賴，所

應作的祈禱。吾主耶穌在世時，也常以

這些聖詠來向聖父抒懷，感謝、讚頌、

祈求他在天的聖父，由此可見本書的重

要性。今分條簡論如下：

1. 名稱

聖詠集，猶太人稱為「讚美歌」

( Tehillim ），至今仍沿用此名，雖然在

詠 72 末節又稱之為祈禱或祝禱（ Te

philloth ）。這兩個名稱，正閻明了聖詠

集的內容，因為照聖經大師聖熱羅尼莫

所說：「聖詠集全部內容，不外感謝、

讚頌和祈禱」。希臘譯本作 Psalmos 或

Psalteri帥，前者指一種絃樂的音調﹔

後者原指一種絃琴，後都轉注為歌詠’

是以拉丁譯本和其他歐洲譯本，皆以此

名專指聖詠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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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詠」’按希伯來原文，原有幾

個不同的名稱：

1.1 普通常見的是 Mizmor （歌曲），

是伴隨絲絃歌詠的。聖詠集中有

此名稱者，計有五十七篇（見詠

1.2 詩中有 Mizmor Shir 者，計有六

篇。

1.3 有 Shir Mizmor 者，計有四篇。

這種歌曲，在歌詠時，樂器的伴

奏可有可無，或時而歌詠’時而

彈奏（見詠 56)

1.4 有 Shir Ammahaloth 者，計有十

五篇，即登聖殿歌或昇階歌。大

概是指朝聖者前往耶京，或者在

登上十五級石階時所唱的歌（見

詠 120 134) 

1.5 有Maski！者計有十三篇，即「訓

誨歌」或「道德歌」（見詠 32 ）。

1.6 有Miktam 者，計有六篇，原意為
「金詩」，即詩之貴者（見詠 16 ）。

1.7 有 Shiggahion 者一篇（詠 7)

其意不詳，或即所謂的「熱誠之

歌」

1.8 有 Tehillah 者，計有五篇，即祝

禱詞（見詠 90)

1.9 有Tephillah 者一篇，即讚美歌。

名稱雖不一，但全書盡屬抒情、讚

頌、訓誨與祈禱的詩歌，皆富真切的情

緒，在世界文壇上實為抒情的巨作。鄭

振鐸先生在﹛文學大綱〉卷~ 81 頁曾

說：「這些讚詩，思想與表白，都是異

常的美麗，他們是純粹的詩歌，世界上

沒有甚麼頌神的詩歌，能夠更超越他

們」。

2. 聖詠集的篇數與﹔欠第
聖詠的篇數，原文，希臘與拉丁通

行本皆為一百五十篇，雖然有些希臘譯

本多出一篇，但歷來的學者都以為偽

作。關於聖詠篇目的次第，拉丁通行本

和七十賢士譯本同，若與原文比較，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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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有出入，今列表如後，以示異同：

希臘與拉丁譯本 原文

1-8 1 8 

9 9-10 

10 112 11-113 

113 114-115 

114-115 116 

116-145 117-146 

146-147 147 

148-150 148-150 

思高譯本則隨原文，遇有與拉丁和

希臘譯本不同之處，皆在篇目下另以阿

刺伯數目標出，以使讀者知所適從，引

用不致有誤。

3. 聖詠集的結構與形成

聖詠集在七十賢士譯本譯成之前

（公元前三世紀），已分為五卷。這種

分法大概是仿效梅瑟五書分的，以適應

禮儀上的用途（見段落條）。前四卷末

皆以「光榮頌」作結（見 41: 14 ; 72: 19 ; 

89:53; 106:48 ），末卷無「光榮頌」，
因詠 150 整篇為讚美詩的原故。至於聖

詠集分為五卷始於何時的問題，學者們

多主張應在充軍歸來之後，即厄斯德拉

時代（公元前四世紀）。這些聖詠被蒐

集在一起，作為第二聖殿歌詠之用。但

在這以前，明顯的已有許多自成一組的

小詩集，或因出於何一詩人，如達昧的

詩：白 3至 41 ~第一集，自 51 至 65 又

為一集﹔科辣黑後裔的詩，自 42 至 49

為一集﹔阿撒夫的詩，自 73 至 83~一

集﹔或由於用於同一性質的禮儀：如自

111 至 118 ，又自 146至 15。為亞肋路亞

讚美歌﹔自 120 至 134 為登聖殿歌或昇

階歌﹔或由於文體相同而輯為一集，如

自 56至 60為「金詩」﹔自 42 至 45 ，又

自 52 至 55 為訓誨詩等。這些都是很明

顯的例子。由上所述，固然可以明瞭聖

詠集形成的模概，然而尚有許多問題，

仍待解決。因為聖詠集是全以色列民族

宗教意識的反映，由王國建立，直到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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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歸來，幾百年來，本書應隨以民的宗

教意識不斷的發展與適應，因而許多個

人的聖詠變成了集體的聖詠，私人的祈

禱變成了公眾的禮儀，地方性會堂的歌

詞變成了耶京聖殿的歌詞，王國的聖詠

變成了默西亞王國的聖詠，詠史的聖詠

變成了具有末世論色彩的聖詠，過時的

聖詠（比如因了王國的滅亡，耶京與聖

殿的毀滅，政治獨立的喪失等）不時的

應再予改造，以作應時的祈禱，或作期

望將來復興的祝禱等等（詠51 便是最好

的例證），這一切當然並非原著的本來

面貌，是以現代學者有「再讀聖詠」之

說（ Re-reading ），這有待學者的努力與

深究。

4. 聖詠的標題

聖詠的篇首，按原文附有小標題

者，共計一百零一篇，大都指出作者或

寫作的背景，或詠唱時應採用的曲調及

伴奏的樂器，或適用於何種禮儀﹔無標

題者共四十九篇，猶太人稱之為「孤兒

詩」。希臘與拉丁通行本無標題者，計

有三十五篤。這些標題，學者雖認為並

非原著，但都是相當的古老，因為當聖

詠集譯為希臘文峙，譯者對於許多標
題，已不能詳知其意，故不得不照音譯

出。今按學者研究的結果，分類簡要的

加以說明﹒

4.1 歷史性的標題：原文含有歷史背景

的標題，計有十三篇。這些標題雖

不能完全予以置信，但為瞭解詩文

亦有其相當的價值﹔

4.2 音樂性的標題：具有此種標題者，

計有八十餘篇，如和以絃樂，調寄

加特，八度低音等﹔不過學者對此

意見頗不一致﹔

4.3 禮儀性的標題：雖然有許多聖詠並

不是為禮儀的應用而撰寫的，但由

於充軍以前已有許多聖詠選入禮儀

中應用。

充軍以後，幾乎全部聖詠皆選為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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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應用的神歌（參閱編下23: 18 ; 35: 15; 

厄上3: IO：，厄下 12:27 ）。就所知者，安
息日用詠 92 ，後第一日用詠 24 ，第三

日用詠 48 ，第三日用詠 82 （按塔耳慕

得），第四日用詠 94 ，第五日用詠 81

（按塔耳慕得），第六日用詠 93 。感恩

祭用詠l帥，和平祭用詠38和70 ，祝聖

聖廠節日用詠30 ，逾越節及五旬節用詠

113-118 。此外，最重要者為「昇階歌」

或「登聖殿歌」’即自 120 至 134 篇。

5. 聖詠集的作者
由聖詠篇首的標題，可知聖詠集並

非出自一人之手，亦非出自同時。按標

題所記，計有厄堂一篇（ 84 ）、梅瑟一

篇（ 90 ）、撒羅滿兩篇（ 72 ﹔ 127 ）、科

辣黑後裔 l l 篇（ 42-49 ﹔ 84 ﹔ 85 ﹔肘，

路，按： 42 ﹔ 43原為一篇）、阿撤夫 12

篇（ 50 ﹔ 73-83 ）、達味 73 篇。普通稱

聖詠集為「達味聖詠集」，只是「以優

勝命名」而已 （ Denominatio fit a 

potiori ） 。聖經明言，達味不但有作詩

才能，且說他善操琴瑟’是一位愛好音

樂的國王（見撒上 l 6: 16,23﹔撒下 3:

34,35 ﹔ 17:27 ﹔ 23:1-3 ）。並且由編上

13:8可以看出達味是極其看重禮儀詩歌

的，他自己作了許多禮儀的歌詞（見編

上 16:7-36; 25: 1 ﹔綿下去 l 1-14 ; 7:6 ; 

20: 19』21 ﹔ 23: 18; 29:25-30 ; 35: 15﹔亞

5:23﹔厄下 12:31 等）。德47: 11 有下面
一段話：「他（達味）叫人在祭壇前歌

詠奏樂，以優美的聲音，唱出悅耳的歌

曲，每日按時歌唱聖詠 J 0 此外，聖經

明言有些聖詠是達味的著作，如詠 2

（宗4:25 ），詠6 （宗2:25 ﹔ 13:35-37) , 

詠 18（撒下22:1-51 ），詠32（羅4:6,7) , 

詠 69 （宗 I :20 ），詠 109 （宗 l :20) 

詠 l 10 （瑪20:43,44﹔路20:41-44 ），詠

45 （希 4:6,7 ），詠 105 和 106 （編上 16:

8-36 ）。所以說達味為聖詠集的主要作

者，並不為過。

6. 聖詠的體詩

關於聖詠的體裁，請見詩歌條。那

裡有較詳的介紹。這裡所應提及的，即

是以希伯來字母的順序來分節的聖詠，

即 9: 10 （按：二篇原為一篇） 25:34 ﹔

111; 112 ; l 19 諸篇。在這些聖詠中的
首字字母，有時不依照現在字母的順序

排列﹔有時冠有字母的詩句，已經脫

落，是以有些混亂，這有待專家作進一

步的研討。因為希伯來文詩體的作法，

至今仍有許多不清楚難瞭解的地方，這

是誰也不能否認的。

7. 聖詠的分類

關於這一問題，學者們的意見不

一，這也不足為怪，因為詩是隨情所

至，時而讚頌，時而感謝，時而求恩，

是以很難加以分類。有些學者以純文學

觀點來作分類：有抒情的、敘事的、戲

劇的。不過，按內容與體裁來說，聖詠

可分為以下數種﹒

7.1 讚美詩．歌頌讚揚天主的威嚴、全

能、忠信、公義，以及他慈愛的眷

顱，如 8﹔ 19 ﹔ 29 ﹔ 33 等。
7.2 哀禱詩：向天主哀求申訴內心的痛

苦，或民族遭受厄運的悲傷，以求

天主施救，如3 ﹔ 5 7; 12 ; 13 ; 44 ; 

60 等。

7.3 感恩詩：向天主吟詠抒發知恩報

愛，孺慕倚恃的心情，如 18 ﹔ 21 ; 

30 ﹔ 32 ﹔ 34 等。
7.4 詠史詩﹒思維申述天主的法律，天

主聖言的威力，天主為救援自己子

民所行的種種偉大事業，並天主對

義人和惡人賞罰的公正，如 78 ﹔

105; 106 等。
7.5 訓誨詩：頌讚法律的偉大，表示對
法律的傾慕，並包括倫理的訓戒，

行善避惡的警告等，如 l ; 37 ; 49 ; 

112 ; l 19 等。
7.6 王國詩：慶祝圓王登極，為國王祈

福，為勝利祈禱，勝利後而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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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如2﹔ 18 ﹔ 20 ﹔ 21 ﹔ 45 ﹔ 110等。
這些聖詠中多包含預言成分，以歌

頌未來為君王兼司祭的默西亞，讚

頌他神圓的榮耀和偉大﹔尤其在充

軍之後，這些聖詠更形成了默西亞

聖詠，如2; 45 ; 72; 89 ; 110 ; 132 

等是。

聖詠集無論如何分類，天主常是歌

詠的中心。

8. 聖詠集的神聖價值

聖詠集因它的內容包羅萬象，為神

學、倫理、道德，以及虔誠的宗教生

活，都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神聖寶

藏﹔是天主聖神賜與天主子民的一部最

完善的靜心養性和祈禱的手冊。只要有

一冊在手，就不愁不知如何與天主款談

衷曲。聖奧斯定說得好：「人不知道怎

樣才能合宜地讚揚天主：為使人能合宜

地讚揚天主，他自己先稱揚了自己，默
感達味作了這些美好的聖詠」。是以教

會效法、聖母和宗徒的榜樣，一字不改

地接受了聖詠集，作為自己 耶穌的

淨配的呼聲。聖教會是至聖的，然而她

的子女中卻有許多罪人，故此聖詠有時

是替罪人求憐的呼求聲，有時是替主主義

而受迫害者的歎息聲，有時是獲得救援

或勝利的歡呼聲，有時是信、望、愛三

德的抒情，有時是訓誨，有時是慰藉，

有時是斥責，有時是鼓勵﹒無論是在什

麼環境，也不管是個人的或教會的，以

聖詠作為就地取材的祈禱詞，是再適合

沒有的了。聖奧斯定曾勸信友在念聖詠

時，應注意三件事：

8.1 有些聖詠是指默西亞而言，故所說

的話是默西亞的話，即耶穌基督的

話﹔

8.2 有些聖詠是指天主的神國一一聖教

會而言的，其中的聲音是聖教會的

聲音﹔

8.3 有些聖詠是我們靈魂的聲音，所以

我們不能不因耶穌、同耶穌、在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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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內念這些聖詠。

見 862 宗教、 1230 段落、 1245 祈禱。

2102 聖潔法典

Holiness Code, 
Codex Sanctitatis 

見 567 肋未紀。

2103 聖事

Sacrament, Sacramentum 

1. 概念與術語

據教理新篇（ 191 頁），「聖事」是

「耶穌所定的有形的儀式，藉這儀式能

在人身上產生或增加要寵」。換句話

說，聖事是耶穌在世上賜與永生及救贖

世人之行為的延續， li<i說明這項奧義，

在聖經內並無特別的名詞，然而聖教會

從起初便開始利用「奧義」一詞

（的心terion ） 。拉丁文名詞 Sacramentum
’按文學作者解釋為：參軍，律師等宣

誓在廟裡藉誓詞所寄存的錢，由此而含

有機密、秘密等意。

到第三世紀，德都良始使用

Sacramentum 一詞，以指示洗禮、堅振

和聖體三件聖事，後來教父遂隨他而如

此運用。到第五世紀，西方教會都利用

了這名詞一一雖然有時也利用另一名詞

Signum （標誌），以指七件聖事。希臘

教父對「七件」這數目，懷有一種更美

的意義認為聖事有「七件」’就如天主

聖神恩賜有「七種」一樣。拉丁教會憑

著聖經的證據及初期的傳統聲明聖事只

有七件，不多不少（ DS 1600-1613 ）。

拉丁教父特別重視「聖事」與吾主所賜

的「永生」密切相聯繫的關係。吾主耶

穌曾說：「我來是為叫他們（指人）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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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生命，且獲得更豐富的生命」（若 10:

10 ）。其實用七種不同的標誌或行為

（要事），吾主賜給人他自己的生命（洗

禮），並堅強（堅振）、滋養（聖體）、

康復（告解）這生命，使我們或成家立

業（婚姻），或從事聖職（聖秩）而服

務教會，或在病危中（敷油），都生活

得像天主的兒女（參見教理新編 190

頁）

七件聖事的道理，在聖經中都有憑

有據一←有些十分清楚，有些不是那麼

清楚。的確，聖事的道理正如一顆漸漸

發芽而長大的種子（見谷3:26,29 ）。此

外，聖事的道理使我們更瞭解吾主給他

的教會所賞賜的那極廣大的權柄，因為

由聖事的道理，我們可看到耶穌曾讓教

會去決定舉行聖事的禮節，而且任命她

能一一毫不錯誤地一表露各件聖事的

用意。對於教會關於聖事寶貴的傳統，

自第二世紀起，直到脫利騰大公會議，

再自脫利騰大公會議直到今日，不論是

多麼豐富而完美，今姑且不提，在此我

們只略述聖經關於聖事所包含的要義。

2 聖事與天主聖子降生及救恩史的
道理

天主聖子降生，非但是人類歷史中

最大的一件事實，而且是世人由創造主

所蒙受的最大恩賜。那麼，一視同仁的

天父既願把永生豐富地賜給一切世人，

就藉聖事不斷地賞賜世人這種超性的生

命，這豈不是非常合理，且十分合乎耶

穌的歐示及耶穌救世大業的宗旨嗎？自

然天主不是非不得己，好像除非藉著聖

事則無法拯救世人，而是他自願選擇了
這條路，因為這條路非常適合他的主智

及我們的人性。為此基督建立了聖教會

好替他自己「繼續」工作，藉委托給教

會的七件聖事，自己常存在人間，常賜

與世人他所恩許的豐富的生命。

當然「聖事」是特別指主耶穌拯救

世人的方法，它們是新約救恩史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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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面目，然而如果我們更進一步了解

聖事的性質和效果，就會另外推論到兩

件事：（！） 聖事原是在舊約時所預許

的﹔（2）聖事就是降生的奧義的結果。

人本性不是純神，猶如天使，因

此，在所有的宗教，連在歐示的舊、新

約的宗教裡，都具有外形的標誌和禮

節，以暗示更深的道理，是理所當然

的。以民的宗教非但不例外，反之，這

古宗教正預表那未來完美、絕對、永存

的宗教。舊約的天主的聖民也正預表新

約時代那將蒙受更學富恩惠的聖民，這

是聖保祿多次所講的道理，特別於格前

10: 1-22 所講述的教理。這段經文對我
們是非常重要的。請想一懇、：保祿將那

在梅瑟引導之下過紅海，四十年之久漂
流於曠野的民族，當作新約聖民的預

像。古時或舊約時代的以民，藉過紅海

而歸屬梅瑟一事，實暗示新約的信友，

經過洗禮而歸屬基督﹔天主以「瑪納」

滋養了漂流曠野的以民，亦正暗示吾主

以天上之糧一一聖體 滋養了流亡在

世而走向天鄉的聖民﹔天主的僕人一

梅瑟 作了以民的首領，天主的愛子

耶穌一做了新約聖民的首領．．．．．．。然

而格前這段經文最重要的特點，乃是保

祿所宣講的原理：舊約是為準備，並為

預表新約而設立的﹔保祿曾寫道：「發

生在他們身上的這一切事，都是為給人

作鑑戒，並且記錄了下來，為勸戒我

們，這些生活在世末的人」（ 10: 1 l ﹔參

見羅4:23-25 ﹔ 15:4：，路24:44-49﹔若－

2: 18) 
根據這原理，聖教會在聖神引導之

下，一方面規定了七件聖事的禮節，另

一方面很仔細講論了它們的由來、性質

和效果。

3. 七件聖事與新約

3.1 決禮

在升天以前，吾主建立了這件聖

事，且說明了為何及如何舉行這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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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3 畫三
+ 

見瑪 28: 19,20﹔谷 16:16 。洗禮的神效

記載於若 3:5 ：「人除非由水和聖神而

生，不能進天主的國」。參閱宗 22: 16; 
羅 6:3-5: 14 。鐸 3:5 亦有一句很完美的

說明聖神如何經過洗禮，在人心靈上所

產生的效果的話：「．．．．．．藉著聖神所施

行的重生和更新的洗禮救了我們」。參

見弗 5:26﹔若 3:6﹔伯後 l :3,4﹔若~3:

9﹔雅 1: 18 。

3.2 堅振

對這件聖事，宗 8:14-17 明明記

載：聖伯多祿和聖若望兩位宗徒，往撒

瑪黎雅去，非僅是為視察初創的教會，

而也是為新入教的信徒求賜聖神，並求

聖神堅固他們的信德。斐理伯執事，為

撒瑪黎雅人曾付過洗，但兩位宗徒，為
他們祈禱，給他們覆手，如此那些新信

徒就領受了聖神。參見宗 19:5,6﹔希 6

2 。

3.3 聖體聖事

關於聖體聖事若 6解釋了它的深意

和神效﹔瑪 26·詣，29﹔谷 14:22,25﹔路

22: 14,20：，格前 l 1:23,34 記載了它的建

立。參見格前 11:17,21 ﹔希 13: 10 。

3.4 告解聖事

本有兩端道理：

3.4.1 犯罪之人要痛悔做補贖（瑪 3:

8, 12 ; 4: 17﹔參見耶 4:8)
3.4.2 耶穌賜與他的教會赦罪的權柄

（瑪 18: 18 ：，若 20:21 ﹔ 23)

3.5 聖秩聖事
關於聖秩聖事，在新約中有這些記

載： a. 關於執事，見宗6:6 ﹔ b. 關於更

高的品位一也許等於現在所說的司祭

品位 見宗 14:22﹔弟前 4: 14 ; 5:22; 

弟後 1:6 。可是為證明吾主建立了司祭

品位，最好最大的證據，是由吾主所建

立的聖體聖事。建立了聖體聖事，就有

了新約的祭爾巴，那麼，如若有祭班，就

應當有奉獻祭紀的司祭（希5: 1 ）﹔新約

1218 

的唯一偉大的司祭，即是主耶穌（希 7:

27 ; 9: 12,24,25,26 ﹔ 10:10,12,14 ）。可
是當吾主建立了新約的新祭祖時，向自

己的宗徒們說．「你們應行此禮為紀念
我」（路 22: 19﹔格前 l 1 :24,25 ），吾主
就在那時以這些話建立了司祭的品位。

3.6 婚姻聖事

耶穌建立婚姻聖事的詳情和時間，

在新約中沒有清楚的記錄，可是原始的

教會默想細究創2:23 ﹔ l :27,28﹔若2: 1-

12 ：，弗 5:31,32以後，就到處一致拿「在
基督內所舉行的婚姻」當作一件聖事：

這是聖教會的公論。然而還有不少的神

學家，直到現在以為弗5:32一節，是說

明婚姻聖事。事實上如果婚姻不是一件

聖事，聖保祿這一句話就很難講得通﹔

有的學者直接地說：簡直講不通。

3.7 傳油聖事

關於傅油聖事，在聖經中只有準備

的行為，見谷6: 13﹔路9: 1,6 。聖經上說

它是聖事，見雅 5: 13 的。脫利騰大公
議會明說：「傅油聖事是聖教會由宗徒

的傳授而直接接受和學得的，按經文，

聖事的施行人，就是司祭，外形的禮儀

就是傅聖油和出於信德的祈禱，神效是

救那病人，即先賦與他寵愛，使他的靈

魂得救，其次有時也賜與病人身體的健

康」

4 結論

聖事的效果，雖是來自耶穌基督，

可是領受聖事者的信友應該相信，應該

懷有信德，如無信德，聖事便沒有什麼

效果。質言之：信仰是獲救的大門。為

解釋這端大道理，教父和聖師特別提出

患血漏病的婦人的事：「只要我摸他的

衣服，我就會好了」（瑪 9:21 ﹔ 谷 5:

詣，34 ）。如果無信仰而去領聖事，這樣

的人反而得罪天主，犯褻聖之罪。

由以上所述，可以辨別聖事與妖術

是迴然不同的。再說：把天主教會，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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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屬於「聖事的教會」’以別於其他→

些誓反教派自稱為「宣道的教會」’也

是違反教會的真實意義。聖事是時常與

吾主耶穌的話，或聖經的話相聯繫的。

聖教會以感恩之心接受了吾主的喜訊，

司時也接受了主耶穌賜給她獲得或增加

聖寵的法門一聖事。

見 1453 恩寵及每件聖事。

2104 聖神﹝精神l
Holy Spirit, Spiritus Sanctus 
[Spirit, Spiritus ] 

本文先按聖經的字句解釋「神」字

的概念，然後詳解「聖神」’即天主聖

三的第三位，他的位格和他的作為。

1 「神」字的概念
「神」’希伯來文作 R閥h ，希臘

文作 P肘uma 拉丁文作 Spiritus 。現
在我們就把舊約中 Ruah 也即新約中

Pneuma 的原義予以解釋。

舊約中 Ruah 所含的最重要意義

有：

1.1 氣，如一口氣、生氣，噓氣（詠33:

6﹔創 6: 17﹔約 4:9 ﹔ 7:7 等處）

1.2 風，如寒風（約 4: 15 ），曠野裡的

風（耶 13:24 ），暴風，即所謂「上

主的風」（依40:7 ），「晚風」或「晚

涼」（歌 4:5﹔創 3:8)

1.3 人體內的元力，即「氣息」，如「生

氣」、「靈魂」（訓 3: 19 ﹔ 8:8﹔詠

31 :6) 

1.4 心靈，即「心」（創41 :8 ），「精神」

（詠 34:19﹔則 l 1: 19) 
由以上所引的各種名稱，以及其他

類似的字句，我們可以確實推論出，

Ruah （神）一字最古而最主要的意義乃

是「風」和「氣息」。受造物 人和

動物 所以能生活，就是因為天主在

2104 

他們身上賦給了他自己的氣息，使他們

有「生氣」。天主以「風」培育世界的

繁殖力﹔同樣，以他所賦給的「氣息」

保存世人的生命。「風」按聖經的思

想，不是獨立的勢力，一如別的宗教所

意測的那樣。它是與天主的話有關聯

的，且為天主的話所領導。既然「風」

受創造主的話的支配（亞 4: 13﹔耶 10:

13 ; 51: 16﹔詠 135:7 ），那麼，自然而

然，不但「氣息、」’就連「風」也稱為

「天主的兩叭，即天主所賦予的氣息，

或天主所引導的風。為此，按照聖經，

所謂「風伯」、「風神」之類的說法是

不成立的，希伯來人，跟據聖經，也決

不贊同厄丕加摩（ Epicharmus ）所講的

風、水、地、目、火、星都是神祇這類

說法。他們既然接受天主的敢示，在他

們看來，風猶如其他的自然力，只是為

天主所創造，受天主支配的勢力而已。

因此，它是「天主的神」’即為天主所
派遣和管理的神秘力量。「天主的

神」’即天主給世人所賦的「生氣」’
按希伯來文語氣，也可用以表示人的情

感，如怒氣（依25:4 ）、心亂（創41 :8 ）、

心焦（約 7: 11 ）、失望（依 61 :3 ）、勇

氣（蘇 2: 11 ）、無耐（約 21 :4 ）、懺悔

之心（依 57: 15 ）、驕傲之心（詠 76: 13) 
等。可是，這一類用詞的意思，對於

「天主的神」的要義，只是一種附屬的

觀念。其實，「天主的神」在全部舊約

裡’只描寫成天主的一種大力，生力﹔

充其量，這「神」也只有時被位格化

了，可是，在筆者看來，從沒有把它描

寫如一個具有位格者，或更具體說，神

格者。以下先按舊約，後按新約的含

義，略述聖神的概念和要理。

2. 舊約裡聖神的概念
「聖神」這名詞在舊約裡雖不多

見，但等量的名詞，如天主，或上主的

神，或「我的（天主自稱）神」’卻屢

見不鮮。「聖神」一詞記載於詠51: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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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你．．．．．．不要從我身上將你的聖神收

回」。參見依 40汀，口，29 ﹔ 61: 1; 63: 

帥， 11 等處。再說，既然主耶穌揭示了

天主的內在生活，即天主三位一體的奧

理「聖神」在新約上很多次指示天主聖

三的第三位，為此，「聖神」這名稱遂

很普遍用來指示天主第三位。

在討論本題之前，不妨先試說基督

教各教會是怎樣譯述了「聖神」（ Ruah 

Qadosch ）這個名詞。聶斯託利派使

用，「涼風、淨風、淨風王」或「得囉

站」等稱呼，後者就是敘利亞文

Ruhade Qudsl悶，即「聖神」的譯音﹔
基督教先前使用的是「聖風」’或「神

之神風」’現在卻普遍使用「聖靈」

天主教起初是按拉丁文譯音，稱作「斯

彼利多三多」’自從艾儒略神父以來，
才開始普遍採用「聖神」這稱呼。現在

與這意義相稱的名詞算是固定了，連東

正教，雖然稱至高之神為「上帝」，但

為指稱天主聖三第三位，也採用了「聖

神」的稱謂。

聖神的作為，按舊約經書，在創世

的工作和救恩史上在在可見。

創 1 :2記載﹒「大地還是混沌空虛，

深淵上還是一圈黑暗，「天主的神」在

水面上運行」﹔「天主的神」是指生命

的神力，即那要順序培育萬物的天主的

神力。天主藉著自己的話和噓氣創造了

一切：「因為他一發言，萬有造成﹔他

一出命，各物生成」（詠曰：6 ）。自然，

在天主聖子降生以後，這些和其他類似

的經文字句，供應了基督徒一種新知

識，略使他們心領創造的工作係天主聖

三的工作，即在這工作上，天主聖三每

位有其屬於自己特性的作為，就是說，

創造歸屬於聖父的全能，歸屬於聖子的

智慧，也歸屬於聖神的德能和愛。新約

時代的信徒發現舊約聖經所暗示的天主

聖三道理，原是件很自然的事，然而舊

約時代的信徒讀了這些經句，只知道天

主以自己的智慧和德能造化了天地而

1220 

十三章

已。對智 1: 5; 9: 17 等處所記述的「聖

神」，其了解程度也相同：聖神只算是

引導世人的天主的德能﹔智 1: 7 與類似

的地方，只言天主無所不知，無所不

在，所以是他保存且掌管萬物。

古時猶太經師特別注意「天主的

神」，或「天主的風」的效驗一一「神」

與「風」按希伯來文原是一字一一給日

後的基督徒解經家開闢了一條路，引他

們由「天主的風」的效驗，去研究「天

主的神」的效驗。這種研究法，雖然不

太科學，卻仍有它的價值。

事實上，在救恩史的大事上，常有

天主的風一一異風一一相伴，例如在洪

水退落時：「天主．．．使風吹過大地，水

漸漸退落．．．」（創 8: 1 ）﹔在梅瑟叫捏蟲

來到埃及境內時：「上主就使東風在地

上颱了一整天一整夜．．．」（出 1 0: 
日， 19 ）﹔當鶴鵑散落在營幕四周時，

「上主使就一陣風颱起，由海上吹來鵲

為」（戶口，詠78:26-31 ）﹔在訂立盟約
時，「雷電交作，濃雲密布，角聲齊

鳴．．．」（出 19: 16﹔參見宗2:2 ）一一按：
不少猶太經師以「角聲齊鳴」譯為「暴

風猛作」。不消說，西乃山上天主的顯

現，在舊約時代算是曠古的奇觀，後來

的作者，每次描寫「神的顯現」，總是

在各種自然界的現象中，提出「風」來

描述天主的尊威臨幸，如撒下 2 2: 

10, 11 ：「他（天主）乘坐革魯賓飛騰，

藉風的翼羽翱翔．．．」（參見民 5:4,5﹔詠

18: 1 l ; 68:8-1 l ﹔哈 3:3-15﹔則 1 :4 等

處）。先知們也認識「熱風」是預報選

民充軍的懲罰，比如耶肋米亞說：「那

時，人要對這人民和耶路撒冷說，荒丘

的熱風由曠野向我人民吹來，不是為吹

淨，不是為清潔﹔有一股強烈的風應我

的命吹來﹔現在我要去裁判他們．．．」

（耶 4: 11 －悶，參見則 13:13-15﹔歐 13:

15 ）。先知們也以強烈的風來比天主向

犯罪的異民所發洩的義怒，比如依 57:

13 ：「．．．一陣風要把它們全部捲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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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氣要把它們吹去」﹔又見耶51: I ：「上

主這樣說，看，我必要興起毀滅的風

風，襲擊巴比倫和加色丁的居民．．．」。

除熱風和烈風外，他們也借用順風來指

以民將由流徙之地回歸故鄉（依 l I : 

16) 
從以上各種「天主的風」’即暴

風、順風等，我們不難領悟到那含有象

徵的自然力量，把一種屬於天主大能的

力量一－「天主的神」牽引出來了。
按照舊約最古的記載，天主的神

聖神，作出了一些臨時性的強烈作

為，如民 13:25 ﹔ 14:6 ：「上主的神開始

感動他．．．上主的神突然降在他身

上．．．」。則 37:1 ：「上主的手臨於我，

上主的神引我出去．．．」。列上 18: 12 : 

「上主的神把你帶到我所不知道的地方

去… j 。

為了援助選民，「上主的神J 喚醒

非凡的人物，如三松：「那時上主的神

突然降在他身上．．．」（民 15:14 ），基德

紅：「上主的神充滿了基德紅」（民 6:

34 ）等﹔這「上主的神」也引起先知們

的熱誠（戶 l 1 :24-30﹔撒上 10:5-13) ' 
使先知們感覺神異或神魂超拔（列上 18:

12﹔列下 2: 16 ），使先知們行奇蹟（列

上 17: 14 ）。總之，在舊約時代，「上主

的神」是特別與先知們發生聯繫的。通

常作者記述先知們接受任命時，都使用

這樣的話：「那時天主的神降在他身

上．．．」（戶 24:2﹔編上 12: 19 ），或﹒「上

主以手握住我．．．」（依 8: I l ﹔則 I :3 等

處）。究竟聖神降在先知們身上，其時

間只是臨時的呢，抑或至少為大先知是

終生的呢？我們殊難確定，但按聖經的

語氣看來，我們應可肯定：有些英名卓

越，在救恩史負有特殊使命的偉大人

物，「天主的神」常居留在他們內。這

等人物便是梅瑟（戶口： 17﹔依的： 12 ）、

若蘇厄（申 34:9 ）、撒烏耳（擻上 16:

14 ）、達味（撒下 23: 1,2 ）、厄里亞和

厄里安（列下 2:9,10 ）等。

舊約時代先知們既有「天主的神」

相伴不離，所以他們除了被稱作「天主
的人」外，也擁有一個頗為奇異且名副

其實的名稱，即「屬聖神的人」’或「受

靈感的人」（歐 9:7 ）。先知們原憑天主

的話和天主的敢示，從事宣講天主旨意

的，這是在以民被據前後他們所負使命

的本質和目的。可是，從米該亞起直至

瑪拉墓亞，情形似乎有所不同，他們深

信且聲明自己的力量和宣講，都是「天

主的神」的賜與，比如米該亞說：「至

於我這直接反對假先知的真先知←一我

因上主的神而充滿力量、正義和勇

氣．．．」（米 3:8 ）。先知們所以是天主的

代言人，是因為「天主的神」居留在他

們心中。先知們的訓戒按匣7:12就等於

上主的話，先知說：「他們使自己的心

硬如金剛石，不聽從法律和萬軍的上主

以自己的神感動古先知們所發表的訓

令．．．」。參見厄下 9:30 。

先知們為了選民的梅益，除自「天

主的神」接受訓令外，也藉「天主的神」

蒙受令人鼓舞的預言（如戶 24:2﹔編上

12:18,19﹔依2:2-4 ﹔ 7:14 ﹔ 9: 1-6; I I: I
I l 以及上主僕人的詩歌等處），和宣告

天主旨意必需的力量（見耶 I :8，悶， 19 ﹔

20:1 l ﹔則 3:8,9﹔依 6:6-9 等處）
先知們宣講的主題，當然是默西亞

本人和有關默西亞的事蹟，但應特別注

意的是，先知們也曾預言過默西亞本人

和默西亞的信徒將與「天主的神」發生

的密切關係。

天主曾許下諾言，說是要創造新天

和新地，因此，世人雖然由於作惡墮

落，刺傷了天主的神一一聖神，卻仍在

日夕懇求天主速施援助：「啊，望你衝

破諸天降下．．．」（依的： 10-19 ）。→切先

祖，如亞巴郎、依撒格、雅各伯和天主

的使者，如梅瑟既不濟事，人穎，尤其

是人類中的選民（他們了解到這援助的

迫切需要，較諸普世異民更為切實）

就急需天主親自前來干與，因而作出如

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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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呼籲。依撤意亞和其他先知，不但

預言默西亞將要降來，而目也預言默西

亞白己是充滿聖神的，並且因他的降

臨，聖神要充滿大地，藉著聖神天主要

更新一切：這是說，一切默西亞時期的

幸福與默西亞本人將是分不闊的，而且

在這些由默西亞帶來的幸福中，其最珍

貴的，端為天主的神：聖神。今略述默

西亞時代中聖神的大作為如下：

依 4:2-6 ，先知描寫，由於默西亞

的降臨，熙雍必然要更新。這種更新，

非但是天主和天主的「苗芽」 默西

亞的工作，而且也是天主的神 「懲

治的神和毀滅的神」’即聖化之神的工

作。

依28:6 ，先知預言默西亞時代所有

亞巴郎的後裔都要歸順「雅威」。上主

將是這些懺悔者的榮耀和力量，要賜給

他們秉公審斷的精神，和抵禦強敵的勇

敢。

在依32:15 20一段內，先知預報在

默西亞時代，神要自上傾注在人們身

上，天主要藉他一聖神一更新一

切，使世界恢復樂園的安樂。

在依44: 1-5一段裡’上主許給選民

三種祝福：增加他們的人口，傾注自己

的聖神，召集四散的以民和外邦人來皈

依自己。傾注天主的神的效果，也包含

超白然的恩惠，最大的超自然恩惠將

是：囡「天主的神」的潛移默化，流散

的以民和誠實的外邦民眾，都要認識天

主而歸依他。

則 36:20-32 ﹔ 37:1-14 ﹔ 47:1-12 ' 
就先知的整個神學和大多數解經家的意

見，厄則克耳先知是在預報默西亞時代

聖神的傾注。事實上，先知不但注意到

以民的復興，而且特別注意到聖神所要

實行的聖化工作，由於這聖化，選民將

獲得「一顆新心．．．．．．一種新精神．．．．．．一

顆血肉的心．．．．．．」。這些言詞乃表示一

種絕對的轉變（耶31:31-34 ），如則 39:

29所載：「我不再掩面不看他們，因為

1222 

我將我的神己傾注於以色列家族一吾

主上主的斷語」。參見則 11:19 ﹔ 18: 

31 

區 12:10-14 ，天主說：「我要．．．．．．
傾注憐憫和哀禱的神」。這是暗示聖神

引導默西亞的人民熱心哀思被釘而死的

救贖主（見羅 8：訝，27)
岳 3 可視為舊約中有關聖神工作的

最明顯也最透徹的預言（見宗 2: 16-

25) 
以上列舉的先知們的預言，都指示

聖神在默西亞時代的作為。現在再述先

知們關於默西亞和聖神二者本身所蒙受

的敢示。關於這兩則敢示，報導得最清

楚的莫過於依撒意亞先知。先知在 11:

1-9 ，記述默西亞 厄瑪奴耳一由

於充滿聖神，將執行主權，剛強明晰判

斷，一生所行，全受天主的神的支配。

先知在42: 1 9 ，引述天主自己介紹他的

僕人說：「我在他身上傾注了我的神，
叫他給萬民傳布真道」。憑這句話，天

主聲明他的僕人所作的一切都是仰仗天

主的神。如果我們謹慎注意這段的整個

意思，尤其是 5-9 節，便知先知是把上

主僕人所作的事當﹛乍一番新創造。那

麼，猶如在第一次的創造工作上，有

「天主的神」的干預，同樣在第二次創

造工作上，也有「天主的神」的支配。

3. 新約中聖神的道理

新約的最大奧蹟’乃是天主聖子降
生為人這一大事，而這一大事卻又與聖

神的奧理脈絡相屬，萬不能分的。既然

降生與聖神有著這樣密切的關係，其他

由這奧蹟而生出來的一切奧蹟，如救

贖，聖教會，世界終結，以及其他天主

的作為，都一一與聖神緊密聯繫，無絲

毫脫節的可能。

茲按次序略述新約中關於聖神作為

的教理：

耶穌自從降孕以來，就他的人性來

講，是被聖神引導並全屬於聖神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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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洗者若翰是在母胎中聖化的，耶穌

卻是一降孕就是聖的：「聖神要臨於

你，至高者的能力要庇應你，因此，那

要誕生的聖者，將稱為天主的兒子」

（路 1 :35) 
洗者若翰「漸漸長大，心神堅強」

（路 1 :80 ），但關於耶穌，聖史只就他的

身體描述說：「漸漸長大而強壯」（ 2: 

40 ），關於他的心神隻字未提。自然，

耶穌一降孕，他的心神就與天主聖神密

切結合，原屬萬全的美，不能再有絲毫

的長大或強壯：「天主（已）把聖神，

無限量地賞賜了他」（若 3:34 ）。

在耶穌受洗的那天，天父便把耶穌

的神性和他為默西亞的使命揭示了出

來：「聖神彷彿銬子從天降下，停在他
身上」（若 1:32 ），這是說，聖神早已常

住在他內，因此，他會善盡天父交給他

的使命。「鴿子」（若 1 :32 ）可使讀者想

起創 1 :2所載的「天主的神」，也使我們

明白聖史的深意，即耶穌受洗那天，新

創造開始了，天主與世人和好的時期已

告來到（見創 8: 11) 

耶穌的活動與生活常受聖神的支

配，已如上述。但聖神怎樣作為降生為

人的天主聖子的一切活動的基礎和動

機，怎樣充滿於耶穌身上，可就不是我

們的有限理智所能懂惰的了。我們只可

從遠處追隨這條路線：聖保祿描述基督

信徒的超性生命說．「凡受天主聖神引

導的，都是天主的子女」（羅 8: 14 ）。這

話把天主義子的本性斷然說出來了。既

然天主的義子與基督密切地相連繫，一

如肢體與身體，我們便可稍微明白基督

的內在生活和外在生活：基督常是受聖

神引導，在聖神內專心服從天父，並專

心愛慕天父和人額。
了解到這一層，我們就可明白新約

關於基督與聖神的關係所記載的一些

話，如路4:1 ：「耶穌充滿聖神，由約但

河回來，就被聖神引到荒野裡去了」。

在傳布福音的預備時期完了時：「耶穌

因聖神的德能，回到加里肋亞．．．．．．」

（路 4: 14 ）。在納匣肋第一次宣報福音

時，他把依撒意亞的預言貼在自己身

上，聲明他即是聖神臨幸的人（路4: 17-

19) 
他行奇蹟，驅魔，常是而且全是因

著聖神的力量（路 4: 36 ; 瑪 12:18-

21,28 ）。他在聖神內祈禱（路 5: 16 ; 6: 

12 ; 9:18-29 ; 1 1: 1; 12: 32 ; 23:34 
46 ）。有時他也流露他祈禱時所得的喜

樂，就如當七十二門徒回來復命時，

「就在那時刻，耶穌因聖神而歡欣說：

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稱謝你．．．．．．」

（路 10：剖，22 ）。

當他在十字架士，為救贖世人而犧

牲自己時，他「藉著永生的神」一聖

神一一既戰勝了肉體的軟弱（瑪 2 6: 

41 ），又以永在而無限的愛情，把自己

奉獻給天父（希9: 14 ﹔參見路23:46 ）。

如同天主聖神使聖子結合人性，同

樣聖神也使死亡的耶穌從死者中復活。

死亡不能轄治耶穌，因為耶穌的位格不

是人的位格，而是天主聖子的位格。在

新約中，有時直接的說天父或天父的光

榮（羅 6:4 ）使耶穌復活了，有時也說天

主經過他的聖神使耶穌復活了（羅 8:

1 l ：伯前 3: 18 ﹔弗 l : 18-20 ﹔格前 6: 14 

等處）。藉著復活，耶穌的人性幾乎變

化了，就是說，從復活開始，耶穌享受

著一就他為天主聖子的神性來說

那在世界未有以前，他在天主父內所有

的光榮（若 17:5 ）。聖保祿解釋這項深

奧的變化說：「第一個人亞當成了生

靈，最後的亞當成了使人生活的神」

（格前 15:45 ），這是說，復活的耶穌為

眾人成了各色神恩的活泉。保祿再用更

簡單強而有力的話，講論同樣的道理

說：「主就是那神」（格後 3: 17) 

同樣是藉聖神之力，耶穌死後，他

的神魂下到古聖所去，給獄中的靈魂作

過宣講（伯前 3:18-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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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聖神與教會

五旬節那天，聖神莊嚴地降臨，是

基督聖教會的生日。從那天起，基督藉

著聖神聖化他的鬥徒，使他們成為天主

的子女，準備他們做天父家鄉的居民。

簡單地說，聖神降臨和這降臨密切

結合的聖教會的生活，是歸因於耶穌的

復活，是他復活的神啦、證據和凱旋：

這只要體味耶穌的話，就可心領神會﹒

「．．．耶穌站著大聲喊說﹒誰若渴，到我

這裡來喝吧！凡信從我的，就如經上

說：從他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他

說這話是指那信仰他的人將要領受的聖

神﹔聖神還沒有賜下，因為耶穌還沒有

受到光榮」（若 7:37 39 ）。這幾句話的

深奧意思是﹒世人如果信從耶穌，會由

他領受諸恩寵，「而且恩寵上加恩寵」

（若 l : 16 ）。可是，在廣施各樣恩寵以
前，耶穌先該受苦受死，並應該復活。

被釘死而復活的耶穌就成了「流活水的

聖殿」（則.47: 1 ﹔參見匣 14:8 ）。聖史若

望所以這樣註解耶穌的話，是因為一方

面憶起師傅的諾言，男一方面把師傅的

諾言來比擬目前的聖教會的生活。耶穌

關於聖神所作的諾言如下：

按對觀福音即前三福音，耶穌許過

每逢門徒遭遇非凡困難時，天父必派遣

自己的聖神來扶助他們（谷13:1113)•

然而聖若望卻給我們保存了耶穌允諾聖

神的精髓（若 7:37-39 ﹔ 14: 17 ：，的： 26 ﹔

16: 13 ﹔ 14:26 ﹔參見若一 4:6 ﹔ 5:6 ）。

按若，天父因聖子的祈禱所要派遣
的聖神，乃是真理的神，常居住在他的

們徒（聖教會）內，要引導教會進入完

善的真理，要藉著教會給基督作證，且

要保護、安慰教會。他一聖神將不增

加甚麼新道理，而只提醒教會追憶耶穌

講的喜訊，使教會能徹悟其中的真諦。

至於若望福音所記載的吾主的諾言

究竟是如何實踐的，可參閱宗徒大事
錄：這本記錄書素稱「聖神的福音」

因為它記述基督的教會怎樣受聖神的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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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常在聖神內生活（宗 2﹔ 9:31 ﹔ 15:

28 ﹔ 19:2,6 ﹔ 20:28 等處）。

宗特別注意聖神向外的作為，證明

耶穌的諾言天天在聖教會內應驗﹔至於

它的歷史的「形而上學」’就得研讀聖

保祿的書信了。聖保綠關於聖神的道理

可簡單歸納為以下幾端：

4.1 那叫耶穌自死者中復活的聖神（羅

1: 4 ），也使他一基督←成了
「使人生活的神」（格前 15 :45 ），這

是說，復活的耶穌要恩賜聖神，叫

人從死者中復活，而生活在基督

內，以便藉著耶穌，偕同耶穌光榮

天父。聖神萬不能離開基督，因

此，保祿描述基督徒生活，有時說

我們（基督徒）住在基督內，有時

說我們居於聖神內（迦2:20 ﹔哥 3:

3 ：羅 8: 1 I l 等處）
4.2 耶穌不斷藉著聖神建築自己的妙身

（格前 1:5 30 ）。要知道如何聖神從

事這項工作，請讀羅 8 。

4.3 藉著聖神，待死的罪人蒙受了一種

新生活，他們成了新造之物，或新

創造。藉著聖神。天主的義子要戰

勝罪惡，要戰勝死亡而脫離法律的

束縛。這不是說我們的超性生活已

達到其終點，保祿說得很清楚，我

們是「已蒙受聖神的初果」（羅 8:

23 ）﹔又說：「天主．．．在我們心裡

賜下聖神作為抵押」（格後 I :22 ); 

又說：「因為我們得救，還是在於
希望，所希望的若已看見，就不是

希望了」（羅8:24 ）。因此，我們在

世的生活是作戰的生活，信德的生

活。可是，我們愈以信德生活，我

們心裡愈經驗聖神的作為和耶穌的

存臨，也愈熱望永遠與吾主生活同

在。以上是羅 8 章有關聖神的珍貴

道理。

5. 最後附帶略述聖神的位格或神格

在舊約中，筆者認為「聖神」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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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天主的一種力量，而不是一個位格，

在新約中仍有不少的地方，「聖神」還

含有舊約所含的意義，但其中尚有些地

方，作者用「聖神」二字是指天主第三

位聖神，或是指天主的種德能，解經

學家有所懷疑，不敢決定。關於這一

點，我們在此無意細加討論，只指出新

約的一些經文內的「聖神」，實是指天

主聖三的第三位，是指一位格或神格。

瑪 2 8: 19 記載耶穌所授的洗禮方

式，十分清楚點出天主聖三的各位名

稱。宗 15:28 ：「因為聖神和我們決
定．．．」一句，也指明聖神是有神格。格

前 12:4 6 ，尤其是格後 13: 13 ，更確定

聖神乃是天主聖三中自成一位的第三

位。

可是最清楚講聖神為天主聖三中的

一獨立位格，並與聖父及聖子同體的，

據筆者意見，要算若望福音和默示錄

了。在福音中，若望記載天父派遣的那

位護慰者（ 14:26 ），是發於父的真理之

神（ 15:26 ），由父因耶穌的名派遣來

世，代替基督教訓宗徒（ 14:26 ），為基

督作證（ 15:26 ），並指證世界關於罪

惡、正義和審判所犯的錯誤······（ 16:8-

11 ) 
在默示錄中，他記述那警告聖教會

的聖神，顯然是個有神格的一位，且與

天父及基督有別（ 2:7,11,17,20 ﹔ 3: 

6,13,22 ; 14: 13) 
的確，如同在別的道理上，同樣關

於聖神的道理，聖若望是完成了新約的

敢示，致使以後講論或辯護有關聖神道

理的教父和聖師，通常都研究或詳解聖

若望的教理，去日聖依肋乃、聖巴西略、

聖巨大納削、聖奧斯定、聖多瑪斯、聖

文都辣等。

見 190天主、 1293耶穌基督、 47三位體

奧義、 31 人、 2616 靈魂、 192 天使、 2598 魔

鬼、 1703 教會、 1540 神恩、 1299 耶穌下降陰

府等。

2105 聖地

Holy Land, Terra Sancta 
見 236 巴力斯坦。

2106 聖地地誌

Onomasticon 

是一本最早的論及聖地地理及地形

的書籍，出於第四世紀初歐色彼之手。

他按照希臘字母的次序，將部份新舊約

中的地名筆之於書（註．舊約只有五書

蘇、民及列王紀﹔新約只限於福音上的

地名）。共列舉地名有千餘名左右，並

在每一地名之下，加以言簡意敗的註

解，及它與附近地區彼此之間的距離。

因為它是一種創舉，再加上作者無其他

書籍可供參考，而只是就自己對聖地之

經驗及認識所及筆之於書，故此不甚理

想的地方是難所避免的。雖然如此，它

仍然是一部十分有歷史價值的古老著

作，時至今日它仍是研究聖地地理的學

者們所決不能忽略的工具。

它很早就被一位不知名的作者譯成

拉丁文，但可惜此譯者的拉丁文既簡且

陋，譯作之錯誤十分多，故此熱羅尼莫

不得不於 389-391 年間，將它重新整理

問世，名之謂：「論希伯來文地名及其

位置」。

2107 聖殿、殿宇﹝庭院、廂房l
Temp峙， Temp/um ﹝Court,
Atrium ﹔ A「cades, Tabulata ] 

按照梅瑟法律的規定，只有聖殿是

惟一尋求上主、祭獻上主的地方，是以

民惟一的宗教中心（申 12:5 18 ），也就

是在耶路撒冷所建築的固定的聖殿。在

這之前，以民原有自己可移動的會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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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建築的設計，也是大體模彷以前的

會幕。耶京上主的殿字在以民的歷史

上，曾經過三建三毀，今按時間先後將

三殿模概簡述如下：

1. 撒羅滿聖殿

達味奠定國事之後，雖曾有意為上

主建立一座適當的大險，但未能成事。

至撒羅滿繼位後第四年，才正式策劃丟面

上主在耶京建立一座富麗堂皇的大殿。

這個工程歷時七年才告完成（見列上 6-

8，編下去 4﹔耶 52﹔則 40-42 ）。建殿

的地點是在聖城東北角上的摩黎雅山丘

上。所用的匠人及材料，是由提絡王希

蘭供應。殿門猶如埃及人的廟宇，面向

東方。整個建築物呈長方形，內分三

部：即庭院、聖所和至聖所。庭院又分

為二：其一是內院，亦稱司祭院，因只

准司祭可以出入其間。其中設有全矯祭

壇、銅海和十個能移動的盆架﹔其二是

外院，是以民聚集的地方。聖所內有焚

香的祭壇，是司祭每天進入焚香的地

方，並有十個燈台和陳列餅桌。在至聖

所內有約櫃，約櫃之上有兩個木刻的包

金革魯賓，各高約五公尺，其翅有二點

七五公尺，遮蓋著約櫃。聖殿的入口處

兩邊豎有兩個高達十公尺左右的銅柱．

一名雅津，一名波阿次，其直徑有兩公

尺。聖殿旁有三層廂房，供司祭存放祭

耐用具。學者們大都同意，聖殿的建築

是根據排尼基和客納罕人的建築術。事

實上考古學者已證實，聖殿與中東一些

發掘出來的偉大殿宇，不無相似地方。

2 則魯巴貝耳聖殿
公元前 587 年，上述聖殿被巴比倫

王拿步高破壞無餘，是以充軍歸來的以

民的主要課題之一，即是重建上主的聖

殿。這座聖殿在幾經周折之後，終於公

元前516年完成（參見厄上 3-6﹔蓋 2:2-

9 ）。大體上雖仍仿效舊聖殿的樣式，

但遠不如舊聖殿富麗堂皇。首先在至聖

所內，最具有宗教價值，代表天主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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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約櫃已不復見，聖所的十個燈台亦付

缺如，只有一座七叉燈台（見加上 1 :21 · 

4：峙，51 ）。這座聖殿曾受到安提約古厄

丕法乃的破壞 L 後經瑪加伯兄弟重加修

蔓裝飾。

3. 黑落德大殿
雖然事實上大黑落德所建的這座聖

殿，在歷史上，應被視為第三座，但是

猶太人卻大都不承認這個事實，只認為

它是則魯巴貝耳大殿的美化工程而已，

黑落德一方面為獲得猶太人的好感，另

一方面為滿自己好大喜功的心願，乃自

公元前19年開始，歷九年之久，重新修

建了耶京聖殿。格式上雖然完全仿效了

撒羅滿聖殿，但實際卻遠遠超過了前者

的富麗堂皇，只就聖殿、周圍的廣場而

言，就擴充了一倍以上，而呈一東四百

六十二、西四百九十一、南三百八十

一、北三百一十公尺的廣大面積，在其

上建築了三層前所未有的寬大庭院。第

一個庭院，也就是最外邊的一個，稱為

「異民庭院」’是任何人都可進入的地
方。此庭院的內界上有隔離異民的石

階，石階上以拉丁及希臘文書明：禁止

任何異民進入，違者處以死刑。庭院的

南北兩端，建有美麗的走廊，即「撤羅

滿廊」（若 10:23﹔宗 3: 11 ; 5: 12 ）和「王
廊」。其內部較高的庭院是專為猶太人

而設，分「婦女庭院」及「猶太人庭

院」’再就是「司祭庭院」，其中設有

全燭祭壇。其他部分則與舊日的聖殿完

全相同，只是在至聖所中再無約櫃出

現。黑落德在聖殿的西北角更建築了一

座「安多尼堡壘」，有士兵駐守，用以

監視聖殿中猶太人的行動，以維持秩

序。可惜這座最偉大的聖殿，只能維持

至公元70年 8月，便盡形毀於羅馬人之

于。自此猶太人的聖殿便自歷史上完全

消跡，直至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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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8 聖家逃亡埃及
Flight into Egypt, 
Fuga in Aegyptum 

大約在賢士離去的當夜，「上主的

天使托夢顯於若瑟」’告訴他應逃難遠

走埃及。若瑟按法律是一家之長，故有

安排家庭的事務，及接受來自天主使命

的責任。但這個使命是一項有重大關係

的事，是一項緊急的命令：「起來！逃

往埃及」！擺在若瑟眼前的是前途茫

茫、困難重重的遙遠路程，但他毫不遲

疑，「便起來，星夜帶了嬰孩和他的母

親退避到埃及去了」（瑪2: 14 ）。耶穌來
此世界的使命，是救贖人類的使命，是

受苦的使命，故此他這次行程，決不是

如偽經上所說的，那麼光榮堂皇：他途

經之地，獅子變成善良的野獸，棕欄樹

枝下噩，以其濃蔭來遮蔽他，以其果實

來滋養他，埃及的邪神態像，自動倒

塌。

埃及是當時避難的理想去處，它是

一個羅馬行省，由總督來治理，處於黑

落德的勢力範圍之外，並在埃及的亞歷

山大里亞城及赫里約頗里（ Heliopolis)

城有強大的猶太僑民團，按傳說竟達一

百萬人，當然是渲染的說法。這些社團

並有慈善事業的組織，照顧那些貧窮及

逃難而來的同胞，很可能聖家也曾受其

惠。

路線：當時有兩條抵達埃及的道

路：其一是最普通及商隊慣行的道路：

白白泠南下至赫貝龍，再略為北上經貝

特基布陸（ Be it Gibrin ）至迦薩，由此

城順沿海大道下至埃及﹔其二是經赫貝

龍及貝爾舍巳而穿過曠野地區至埃及。

前者較為便利，後者則艱苦危險。聖家

究竟取了那一條路？我們不得而知。所

知者是自白冷至埃及約有五百公里之

遙，步行需半個月才可到達。

在埃及寄居何地，無據可考，故不

能確知，在現今開羅的古城區有一座古

老的小堂，名阿步撒爾加（ Abu-Sarga) 

者，向被視為聖家的居留地，但同時在

埃及的中部及南部，也有些類似的傳說

及記念地點，但都不足為憑。

2109 聖體聖事﹝彌撒l
Eucharist, Eucharistia [Mass, 
Missa] 

聖體聖事的原文作 Eucharistia

這一名詞之用為聖事是公元第二世紀的

事。雖然福音（谷8:6 ﹔ 14:23﹔路 17: 16; 

18: 11 ﹔若 l 1 :41 ），尤其保祿書信上（凡、

36次）曾多次提及這一名詞，但它大都

是用指祝福、讚美、感恩的敬禮，故常

與祝福相提併用（谷 8:6,7; 14:22,23 ; 
格前 14: 16) 

1. 相似的習俗

聖體不但是七件聖事之一，而主要

的還是祭獻。耶穌時代的外邦人及猶太

人慣行祭霆，在祭鐘中大家共享祭物
（格前10:18 22 ），這是許多世紀以來的

傳統（創 31:45 54﹔出 24:11 ﹔民 9:27 ﹔
撒上 9:22等），並且他們相信困分食祭

品，就可與神相契合（格前10 ：悶，21 ）。

猶太人最主要的聖鐘要算是為紀念出離

埃及和西乃盟約而沿行至今的巴斯卦挂

席，（出 12: 13 ﹔ 24:8 ）。基於此耶穌建

立了聖體祭獻，以證實人類白罪惡中的

真正解脫（ :fj馬 26:28 ），及新約的建立

（谷 12: 12,22 ）。外教人同猶太人舉行祭

獻所獻的禮品，除牲畜之外，也有獻餅

及酒的習慣，如耶穌的預像默基瑟德曾

奉獻餅酒為祭（創 14:18﹔希 7 ）。按谷

木蘭文件的記載，在此地的宗教團體

厄色尼人亦有這種獻餅酒的習慣。雖

然在聖體建立之前，已有這些相似的習

俗，但是若說在這種祭獻中，所獻之餅

酒變成神（耶穌）的聖體聖血（谷 14:22-

24 ），則是「聖體聖事」所獨有的新的

特點，是猶太習俗中史無前例的創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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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猶太人向來厭惡人祭（列下 16: 3 ; 

17:17 ; 21 :6 ; 23: 10 等），並嚴禁人食

動物的血（創 9:4：，申 12: 16﹔肋 17: 14 

16﹔若 6:56,61)

2. 聖體聖事的預報

若望福音之與對觀福音不同的地方

之一，是它沒有提及聖體聖事的建立，

但它卻清楚的寫下了聖體聖事的預報。

這事大約發生在耶穌受難的前一年「巴
斯卦」節的前後（若 6:4 ）。這種預告與

耶穌一生的作風是完全相符合的。在任

何大事發生之前，耶穌習慣先將之告訴

宗徒，（如被負賣、受難而死、聖神降

臨、宗徒受迫害以及耶京的毀滅等）

為的是在心理上準備他們。耶穌當時所

指的是一種具體的事實，即他的肉，他

的血，而不是屬於一種象徵的說法，更

不是單純地在求聽眾對其道理的信心，

這是不容懷疑的。蓋其一：耶穌當時所

用的詞句與在建立聖體聖事時所用的完

全一樣﹔其二：民眾的反應，「這人怎
麼能把他的肉給我們吃」的話（若 6:

52 ），宗徒們的驚愕（若 6：“），都在

為此作證’並且耶穌堅決的態度，亦在

證明他的話除了按字意解釋外，沒有其

他的意義。雖然百姓及門徒大起反感而

離開了他，也沒有使他改變聖體聖事的

道理及意義（若6:53-58,62，的，66,67 ）。
在這預告之前，耶穌先顯示了增餅的奇

蹟，其目的即在預備百姓的心，接受耶

穌的道理：他就是生命的糧食（若 6:

51) 

3 聖體聖事的建立

這件聖事的建立見於對觀福音及保

祿書信（谷 14:22-25﹔瑪 26:26,27﹔路

口：29﹔格前 11:23-34 ）。上述的聖經部

份所記載的都大同小異，並且都是屬實

的記載（ Textus genuini ） 這是學者們所

公認的。建立的時間及環境，是在最後

巴斯卦晚餐中（谷 14: 12等）。大約是在

晚餐完畢後，耶穌才祝聖了麵餅及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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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22:29﹔格前 11:25 ），把餅擎開交給

門徒們說：「這是我的身體」（谷 14:

22 ）：後來又把祝聖了的酒遞給他們
說：「這是我的血」（谷 14:23 ）。如果

在這裡耶穌有象徵的意思 「這象徵我

的身體」一他一定不會用一「是」字，

並且一定會清楚向鬥徒們解釋，免得他

們誤會，就如在其他的許多機會上，耶

穌如此作過一樣（瑪 14: 17 ; 16: 1 ﹔若 6:

53 ）。再說餅及酒也不能是耶穌血肉的

理想象徵，門徒們明白了耶穌的真正意

義，並如此傳授給初期的教友們（格前

10: 14; 1 l 泊，27 等）。脫利騰大公會議

的規定，實是就事論事的定論（ Sessio 

Xlll cap.1-2; Sessio XXII cap. I.) 
自耶穌建定聖體聖事那一刻，他已

將自己交出，作為贖罪的祭獻，直至他

死在十字架上，這格外由他所說：「這

是我的血，新約的血，為大眾傾流，以

赦免罪過」（瑪26:28﹔路口：29 ）的話，

可以清楚看出。這幾句話可說是出24:8

的回音。耶穌以自己的血立定了新約，

而結束了梅瑟以牛的血所立定的舊約。

但是新約的定立是普及的，是永遠的

刊的l :31 ﹔希 7:26 ﹔ 8: 1,9,6; 10: 1) 
若望福音指出聖體祭獻的效果：獲得天

主的生命及來日的復活（若6：詞，57 ）。

但（瑪26:28 ）。卻只指出了它消極方面

的效果：罪過的赦免。神品聖事是在建

定聖體聖事的同時建立的，它雖不見於

瑪、谷、卻見於路 22: 19 及格前 l 1 : 

24，鈞。這件聖事與舊約中慶祝「逾越

節」（巴斯卦）時，上主給與以民的命令

有關：「你們要世世代代過這節日，作

為永遠的法規」（出 12: 14 ﹔ 13:9﹔申 16:

4. 聖體聖事在教會內的實施

最古的記載，見於宗 2:42 46 ，即

在聖神降臨後不久，新興的教會即開始

舉行「團聚、學餅、祈禱」。多舉行於

私人家庭中（宗 1:13 ﹔ 2：桶， 5: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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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餅本是猶太人的傳統說法，是指任何

聚餐而言。但在新約上很快便亦用來指

示聖體聖餐（格前 10:16; 11:24﹔路22:

間， 24:35 ）。在公元 54 或 55 年上，格

林多城的教友已正式在過著聖體聖事的

生活。聖保祿將聖體深奧的道理講給格

城的教友們聽（格前 1O:11 ）。其次關於

聖體聖事的記載，亦見於宗20:7等。由

此可見，宗徒們嚴格地尊守了耶穌的教

訓：「你們應行此禮，為紀念我」（路22:
1 9 ）。很早便將這聖體大禮傳揚至各

地，這亦在說明何以當聖史們寫對觀福

音時，只是對它的建定作了簡要的敘

述，何以當聖若望在第一世紀末寫他的

福音時，根本就沒有提到聖體聖事，及

聖體祭獻的建立，蓋當時一切的教友已

處處在舉行及崇拜信仰耶穌聖體的奧

蹟，實在沒有必要再將它的建立過程筆

之於書。

2110 「聖神默感」通論

Divino Afflante Spiritu 

「聖神默感」通諭’是教宗庇護十

二世於1943年9月 30 日，為紀念教宗良
十三世所頒發的「上智的天主」通諭五

十週年而頒發的。該通諭相當長，都數

千言，要之可分前後兩部。前一部較

短，是一歷史性的回顧，即追述教宗良

十三世以及他的繼位者，五十年來對聖

經學方面所有的貢獻。首先良十三世於

1893 年頒發了極重要的「上智的天主」

通論，在該通諭中教宗曾強調聖經的不

能差錯性。其次批準道明會士在耶京所

創辦的聖經學院。最後在他（為教宗）

的末年成立了「宗座聖經委員會」。之

後，論及教宗良以後的數位教宗對加強

研究聖經的數件大事：即教宗庇護十世

授權聖經委員會頒發聖經學學位，此外

又立定了修院內有關教授聖經學的規

律，使研讀聖經的學生，不僅自己明

瞭，而且也會講解教授他人，尤其能針

對攻擊教會的唯理派學者為聖經作辯

護。末後，他又於 1909 年在羅馬創設

了「宗座聖經研究院」’托給耶穌會會

士辦理。再後又提及庇護十一世一本過

去教宗良十三、庇護十世同樣的精神，

在羅馬創立了聖熱羅尼莫修院，托與本
篤會神父，使他們特別專心研究並從事

出版所謂拉丁通行本考訂本。最後則提

及教宗本篤十五世為勸人愛護勤讀聖
經，曾頒發了「護慰者要神」通諭。之

後，教宗在總結前一部份時說：由上述

他的前任數位教宗所作所為，足夠使那

些仍未讀棄舊有的成見，以我公教會不

注重聖經之說可不攻自破。

在後一部分，亦即本通諭的主要部

份，教宗針對當前的光景，作了以下數

種明確的指示：

首先應注重聖經的原文，惟有研究

聖經原文才是真正以科學方法研究聖

經，為此攻讀東方古代語言，尤其聖經

作者所用的語言，如希臘文、阿拉美

文、希伯來文，可說為研究聖經的人是

不可或缺的條件。因按教宗的話，任何

一種譯文，即便最好的譯文，它的價值

和權威，也不能和原文絕對地等量齊

觀。其次，應注意聖經的校訂工作，亦

即盡可能恢復聖經經文本來面目，因聖

經經過數十世紀輾轉膳抄，因抄寫者有

心無心的加添、遺漏、錯墅、重複等，

使聖經受到了一定或多或少的損害。是

以教宗切願公教聖經學者，對聖經原文
以及古譯本都能作一番校訂工作，而出

版聖經校訂本。教宗同時指出上述兩點

對脫利騰大公會議對拉丁通行本的議決

案毫無抵觸，因為該議決案不但沒有禁

止，而且希望能將聖經按希臘、希伯來

原文出版問世。此外，該議決案只認拉

丁通行本在有關倫理和信德道理方面，

絕無錯謬處，是以盡可放心以拉T通行

本來證明辯護公教要理，但並非以拉丁

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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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本的權威遠在聖經原文之上。而且

所認為的權威只屬於法律性的，並不涉

及有關拉丁通行本的考訂價值。

關於解經學的問題．教宗特別強

調．首先應著重字意，即聖作者所以用

某一字所顧說意思，而不是解經學者以

為聖作者有某一意思此外對某一書。要

從神學方面注意有關倫理與信仰的道

理，不要只在語言學、歷史、考古等項

目上下功夫。至於屬靈性的解釋

( Sensus Spi川ualis ） ，聖經肉固然有這

意義，即天主藉舊約裡的言或行，以他

上智的安排措施，預示在新約內行將實

現，但必需證明某一屬靈性的意義實出

白天主。這一證明或求之於新約或求之

於耶穌和宗徒們的言論，或求之於教會

的禮儀。因如俗話說：「祈禱的規律亦

即信仰的規律」。至於其他借意，即非

聖經原意，雖然在講道勸人上非常有

益，但亦當特別小心為是。而且教宗引

聖保祿宗徒的話說：「天主的話確實是

生活的，是有效力的，比各種雙刃的劍

更銳利，宜穿入靈魂和神魂，關節與骨

髓的分離點，且可辨別心中的感覺和思

念」（希4: 12 ）。是以為打動人心，已無

須乎人的班門弄斧。

教宗特別提及歐示的性質，在今天

對歐示似乎比過去有了更完善深刻的了

解，特別以聖作者為天主的工具一點的

觀念。所謂工具，並非死的東西，而是

能運用自己固有技能的工具，這由各個

不同作者的經卷內可一白了然。是以解

經學者不應忽略每一作者的生活背景，

和他所用的語言體裁等，亦即近代學者

所慣稱的文體類型 （ genus litterari 

uum ） ，因為古聖作者所用的文體和今

日西方文學有很大的分野。此外還應注

意，聖作者在著述時，是引用其他口傳

或筆之於書的文件，抑或直接得白天

主，亦即教父所說的上智天主的特別照

顧（ condescensio ） 。末後，教宗對這一
段結論：如對上述各點有所忽略，或不

1230 

甚瞭解，則不免有曲解甚或誤解聖經之

危險。

教宗談及教宗良十三世時，對解經

學所有的難題，到今天已有不少因公教

學者的苦心研究，獲得了滿意解答。不

過今天尚有不少難題，需要公教學者繼

續努力，甚至有些難題，是無法獲得解

決的，就如任何一門學問有它獨特的秘

密。不過，學者們絕不應因此而灰心喪

志，反而更當加倍努力，不只消極地祇

為應付敵對者的設難，而且更要有積極

的貢獻，務使對教會的道理，尤其關於

聖經的無差錯性，以及對其他已獲得了

美滿結論的俗學部門，都能有令人滿意

的解答。此外，教宗在談及這一問題

時，特別勸戒公教學者，在遇有困難

時，不只要心平氣和，而且更要懷有極

大的熱誠愛德，不要凡見到新的意見，

便加以懷疑，甚而攻擊，因為除了教會

在有關倫理和信仰上的事，所特別聲明

的意見，或為教父們共同所有的意見

外，尚有許多而且更重要的問題，是經

學者得以充分自由研究的。

最後教宗勸勉一切公教兒女勤讀聖

經，首先囑咐神父們在講道時，要由聖

經的寶藏內吸取材料，尤其以主耶穌的

言行為題材，但不要忘記應盡量避免本

非經意，而只屬望文生意的杜撰和借

意。相反地，要清晰動聽地講解一切。

之後，教宗勸勉主教們要特別注意修院

教育，務使修生都能培養成日後愛好聖

經的司鐸。果如此，教宗針對當時戰雲

瀰漫全球的情況說，才有希望能將全人

類導至仁慈的救主前，唯有他才能教導

世人真正的正義和慷慨大方的愛德。

見 52 「上智的天主」通諭、 496 「安慰之

聖神」通論、 2095 聖經委員會、 2078 經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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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 腰帶

Girdle, Cingulum 

用來束紮司祭們所穿的細麻長袍的

一種腰帶，它是以麻拾織而成，有不同

的色彩：深紅、紫紅、淡紅及白色不等

（出 28:4 ﹔ 39:49 ﹔ 29:9; 39:29﹔肋 8:

7,13; 16:4) 
見 378 司祭、 1809 麻。

2112 腳﹝腳驚﹞
Foot, Pes [Footstool, 
Scabellum] 

在聖經上除了宜解指「人腳」（戶口：

25﹔民 4: 19; 5: 11 ），「走獸的腳」（創

8:9﹔肋 I I :21 ﹔依 32:20﹔頁。 l :7) ，「桌

台的腳」（出 25:26 ），甚至「天主的腳」

（依 60:13; 66:1 ﹔詠 18: 10; 99:5 ; 132: 
7 ）之外，有時也以部份代表全體，比如

，行走的足（思高本譯作「足步」）是指整

個的人（依曰：7﹔鴻 2: 1 ）。某人的足，

循某人的足跡而行（約 23: 11 ﹔見創刊：

30﹔申曰：35﹔撒上 2:9 等），是指追隨

某人。「足陷泥沼」是指某人處境困難，

日暮途窮而言（耶 32:28)

「腳」除了上述的意義之外，有不

少含有寓意或象徵意義的地方，但這些

意義的來源多與「腳」本身有直接或間

接的關係，比如踏足某地，即進入及佔

領某地之意（蘇 14:9﹔見申 l I :24﹔列下
21 :8 ）。將是置於敵人之頸項，意即完

全克服敵人﹔在敵人的血中洗腳，意謂

將敵人消滅無餘，使其一臟不振（蘇10:

24﹔撒下 22:39﹔詠 58: 11 ; l 10: 1 ) 
投於某人足下，是指聽某人的指導而言

（申曰：3，盧 3:8 ）。無某人的許可，手

足不准檀動，意謂完全服屬於某人（創

41 :44 ）。其實這些說法和我國的說法也

多所類同。

諱避的說法，在聖經上也有，比如

「遮蓋住腳」’是大便的意思（民 3:24 ﹔
撒上24:4 。註：思高本譯作「便溺」），

腳也指男人的生殖器（出 4:25﹔撒上 7:

20; 24:4﹔列上 18:27﹔依 6:2 等）
將某人腳上的鞋當著判官面前脫

下，是一種懲罰的象徵行為，意即某人

已失去了以民間的公民權（申 25:9﹔盧

4:7﹔耶2:25 ）。使某人脫去腳上的鞋，

赤足行走，是使某人受辱的行為（約 12:

17, 19﹔依20:2-4 ）。自動地如此作，則

是痛苦哀傷的表示（撒下 15:20﹔米 l :8; 

則 24: 17 ,23 ）。在某人面前脫去足上的
鞋是謙卑自下的行為，故此天主顯現

時，有使人「脫鞋」的記載（出 3:5﹔蘇

5: 15) 
在新約時代仍然沿用舊約中關於

「腳」的意義。不少的聽眾，甚至附魔

的人投於耶穌腳下，朝拜尊敬他（谷 l

7 ; 5:22; 7:25﹔默 7:11,26 ）。天主將

一切置於聖子耶穌的腳下，使他成為一

切受造物的君王（羅 16:20﹔格前 15:27;

弗 1 :22﹔希 2:8﹔見詠 110: 1 ）。坐於某

人的足旁是長上及屬下，師長及學生的

從屬關係（宗 22:3 ）。赤足而行是貧苦

及卑微的象徵（路 l :79﹔宗5:9﹔羅3: 15 ; 
路 10:4 ﹔ 15:22 ﹔ 22:35 ）。向某人拂去

腳上的塵土是反對他的表示（谷 6: I 1 ; 
宗 13:51 ）。最後「洗腳」也有它特別的

象徵意義。

見 1232 洗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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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對天主的稱呼，尤其見於先知

書中。所說的萬軍，可能是指以民的十

三支派而言（出 6:26 ﹔ 12: 17,51 ﹔戶 1:

3,52﹔見出 7:4 ﹔ 12:41 ），是天主自己

在指揮以民作戰，攻取聖地（出 15:3 ﹔

戶 24: 14﹔撒上 l 7:45﹔詠 24:8 ）﹔或者
亦是指天上諸神體一天使或星辰而言

（見創 2: 1 ﹔詠 103:21 ）。有的學者則以

為是客納罕地方被天主所克服壓制的自

然邪惡力量。既然這種說法多見於先知

書中，那麼，它一定也有一種普通性的

特徵’就是天主是上天下地萬有的主

宰，一切萬物都應惟上主之命是從。

見 1374 軍隊。

2115 堇菜

Leek, Porrus 

一種相似蒜的植物，生長於埃及，

用來為調味（戶 l 1: 5 ) 

見 2099 聖經中的植物。

2116 葉瑟﹝依沙依l
Jesse, /sai 

人名，意謂「上主的人」或「上主

的僕人」’出身於白冷，屬猶大支派，

是教貝得的見子及波阿次的孫子（盧 4:

17 ,22﹔編上2:12﹔瑪 1:5,6：，路3:32 ）。

生有八個兒子（達味最幼）及兩個女

兒，即責魯雅及阿彼蓋耳（編上 2: 13-

16﹔見撒上 16: 1-3 ﹔撒下 17:25﹔編上

27: 18 ）。聖經上第一次提及他是在達味
被撤慕爾傳泊的機會上（撒上 16: 1-3 ）。

1232 

十三章

撒烏耳國王因心神煩亂，要求葉瑟准許

達味留在自己身邊彈琴奏樂，使國王的

心神重歸安靜（繳上 16: 14-23 ）。聖經

另一有關達味的傳說，是葉瑟打發達味

前往厄拉谷去看望從軍的哥哥們，此時

正當巨人哥肋雅在挑戰，並咒罵以民，

於是有達味殺哥肋雅的事蹟發生（撒上

17:12-58 ）。後來在撒烏耳與達味交

惡，及加以迫害時，達味事先將其父母

及其全家搬往摩阿布人地方去避難（撒

上 22汀，4)

因耶穌被稱為「達味之子」’故達

昧的父親葉瑟的名字，亦見於基督的族

譜（瑪 1 :5,6﹔路 3:32 ）。連默西亞自己

亦被稱為：「由葉瑟的樹幹生出的嫩

枝」，或「葉瑟的根苗」（依 l 1: 1, 10﹔羅

的 12 ）。如此葉瑟因著達味成了以民史

上的一位知名之士，受人們的景仰（編

上 10:14 ﹔ 29:26﹔宗 13:22 ），雖然達味

的敵人亦曾以「葉瑟的兒子」一詞作為

鄙視的說法（撒上 20:27，沛， 31 ﹔ 22:

7,8,9 ﹔ 25:10﹔列上 12: 16) 

2117 葛法翁

Capernaum, Capharnaum 

城名，意謂「納鴻之村」。是加里

肋亞省的一座城，位於加里肋亞湖邊，

斐理伯及黑落德安提帕二分封候區的邊

界上，而且是商業交通重鎮，因此在該

城設有稅關 (f,馬 9: 9 ），並駐有羅馬軍

隊，為監視稅務，由百夫長主管。耶穌

傳教時的那位百夫長，是一位心地善良

的人，曾為猶太人在此城修建了一座會

堂（瑪 8:5-13﹔路 7:1-10 ）。葛城為西

滿伯多祿及其兄弟安德肋的故鄉，也是

耶穌在他的傳教生活時期，往來最多的

一座城，是以有「自己的城」的說法（瑪

9: I ）。在此城的會堂中，耶穌多次講道

教訓人（路4:31 ﹔參見瑪 17:24 ），顯過



畫三
+ 

2118 

許多的聖蹟（路 4:23 ），治好癱子（谷

2: 1,3 ），治好王臣之子（若4:46-53) , 

平息風浪（若6:17 21 ），預許聖體聖事

（若 6 ）。但是，葛城的人只顧現世的享

受，對耶穌的教訓漠不關心，對耶穌所

顯的聖蹟也是視若無睹，以致受到耶穌

嚴厲的責斥（瑪 11 :23) 

至於葛法翁確實在什麼地方，只憑

聖經上的這幾點指示無法決定，必需有

賴於考古學者們的考證，來加以證實。

按天主教的傳統意見（朝聖者的記

錄），自第四世紀至中古世紀的一致主

張，以它就是現在的瀉廢墟（ Te 11 

Hum ），在約但河流入加里肋亞湖入口
處西部四、五公里處，猶太人們的傳統

亦與上述吻合。這座廢墟有一公里長，

三百餘公尺寬，是古葛j去翁的遺跡。此

城毀於公元第七世紀。 1894 年保管聖
地的方濟會會士將這一片廢墟買下，經

過數次的挖掘考察之後，得到了不少有

關此古城的認識。並於 1926 年將倒塌

的會堂之大部份，重新立起，供人憑

吊，可以略知它原來的偉大壯觀。但按

學者們的意見，這座會堂乃建於公元

一、二世紀。故此並不是耶穌曾在該處

講過道理的那座古老會堂，但新會堂之

建造無疑利用了古會堂的磚石。對於這

座猶太古會堂，考古學者們有十分清楚

的描述。在這一片廢墟的入口處，建有

方濟會院。廢墟之南數十公尺之遙，即

是湖水澄清，美麗宜人的加利肋亞湖。

2118 葡萄樹
Vine, Vitis 

沿地中海各地極普通的植物。按創

9:20的記載，遠在聖祖時代以前，人己

就會種植葡萄樹，榨釀葡萄酒（參閱創

14: 18 ）。聖祖在祝福他的子孫時，也祝
他們享有「五穀美酒的豐裕」（創 27:

28 ）。當以民出離埃及，流落在曠野

時，曾因沒有葡萄可吃，而抱怨梅瑟

（戶20:5 ）。這說明以民在埃及一定有葡

萄可吃。當梅瑟所差遣的偵探由客納罕

地回來時，他們即抬來一大串葡萄，為

說明天主給他們的許地，土地多麼肥法

（戶 13:23 ）。此外，聖經上為描繪一種

典型的農圖，往往將葡萄樹和無花果樹

（依 34:4﹔岳 l :7, 13﹔歌 2:13﹔耶 5: 17 ; 
詠 105:33 ），有時或將橄欖或石榴同葡

萄樹一併提及（戶20:5﹔申 8:8 ：，蓋2:19 ﹔
歌 6: 11 ; 7: 13﹔哈 3: 17 ），甚至以「人
人都安居在自己的葡萄樹和無花果樹

下」當作國泰民安的象徵（列下 1 8: 

日，32﹔依 36: 17﹔米 4:4)
由於葡萄樹既是隨處可見的一種極

普通的樹，是以先知們講道時，便就地

取材，以葡萄樹為喻。尤其將以民比作

葡萄樹（或葡萄園，所謂葡萄圖，當然

是指圍內的葡萄樹），如耶2：訕。但極

美妙的描素，要算依 5:1 7 。而且從依

的素描，得知尚有類似葡萄樹而葡萄不

能成熟的野葡萄樹（參閱則 15: 1-8; 17: 

于10：，歐 10:1 ﹔詠 80:9 14) 
在新約裡，耶穌為叫人容易識別

人，尤其先知、教師的真偽，曾說：

「你們可憑他們的果實辨別他們，荊棘

上豈能收到葡萄」（瑪7:16 ）？雅 3: 12也

說：「無花果樹豈能結橄欖，或者葡萄

樹豈能結無花果」？末後，耶穌曾把自

己比作葡萄樹，而且自稱為真葡萄樹，

稱門徒為葡萄枝（若 15:1-6 ）。耶穌特

意用這一「真」字，是為說明耶穌與門

徒間的密切關係：猶如葡萄枝離開葡萄

樹，不但不能開花結果，而且很快就要

桔乾成為死枝，同樣門徒若不仰仗耶穌

與耶穌結合，而只憑己力，則一無所

能，特別在修德成聖的事業上，如耶穌

自己所說：「離了我，你們什麼也不能

f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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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9 葡萄園

Vineyard, Vinea 

巴力斯坦無疑是一盛產葡萄的地方

（見戶口：刃，24 ），是以較為富有的，甚

或小康之家，都種有自己的葡萄園。一

個典型的葡萄園見於依 5 ：卜7 ，所詠唱

的葡萄園歌。從依的經文可知，農人先

將土地做一翻挖掘的工夫，使土壤鬆

軟，再將地上的石塊除去，然後插上優

良精選的葡萄枝，圓的周圍做上籬芭或

圍牆（參閱戶口：24 ），以免狐狸的侵擾

（歌2: 15 ），或過路人的踩醋。園中再築

上一守望台和一個榨酒池。從依的這一

素描’的確將葡萄園猶如一幅圖畫活現

於讀者眼前。不過以上所說，是指一個

物質葡萄園，但依的經文已很清楚的以

那物質的葡萄園來象徵以民，甚至天主

要「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猶大人」在葡萄

圓圓主（天主）與他的葡萄園（以民）之

間舉行審判，換言之，天主將葡萄園予

以人格化，來和園主評理。園主在向葡

萄園質問：凡他能為葡萄園所作的，還

有什麼沒有作到？園主所希望於葡萄園

的是結好的葡萄，而它為什麼卻結了野

葡萄！所謂野葡萄，即味酸既不能吃，

又不能用來榨酒，只是一無用處的野

產。這原是天主對以民的怨囂，同時也

是依所以論及葡萄園之用意。以葡萄園

指以民這一思想或用法，直到新約時代

時仍然採用，是以耶穌也用了同樣的素

描（瑪21:33-41 ），來指當時的猶太人。

不過，耶穌以圖戶特別指以民的領袖，

當時以民的領袖，也清楚明白了耶穌取

譬的用意（見瑪21 :45 ）。至於耶穌在瑪

20:1-16 所講的僱工譬喻，則以葡萄園

來暗示他日後所立的教會，勸勉日後在

教會內工作的人員，不管蒙召時間的早

晚，只要他們忠實工作，就必會得到園

主天主公平的報酬。至於聖保祿所說：
「誰種植葡萄園而不食它的出產呢」（格

前9:7 ），是指一般的葡萄園，其用意從

1234 

積極一方面來說，凡勤力勞作的，必不

會沒有飯吃﹔從消極一面來說，世間無

不勞而獲的便易事，正如他在得後3: 10 
所說﹒「誰若不願意工作，就不應當吃

飯」。

2120 號角

Horn, Cornu 
見 1412 音樂，樂器。

2121 蜂、蜜蜂
Bee, Apis 

因為聖地植物叢生，又氣候炎熱，

故蜜蜂特多，格外是在約但河谷地區，

及東南方的曠野地帶。聖地的蜂體積較

小，但繁殖力很強，很古以來，人們對

蜜蜂已有認識，及喜愛它的產品：蜂蜜

（瑪 3:4 ）。現在則更以工業化來發掘它

的財源，尤其是在加里肋亞省。聖經上

曾四次提過蜂（申 l :44﹔民 14: 8﹔詠

118:12﹔依 7: 18 ），且以之為名的女人

德波辣意即蜂一也時有所見：見
如黎貝加的乳母德波辣（創 35:8 ），及

民長時代著名的女先知德波辣（民 4:

4) 

2122 蜂蜜

Honey, Mel 

巴力斯坦的牧畜業向來很發達，又

是多花之地，故此奶及蜂蜜是它豐盛的

特產，於是也就有了「流奶流蜜」的地

方的稱呼（出 3:8﹔肋 20:24﹔戶的：27

等）。它的蜂蜜不只可供本地人的需

要，且可以外銷至提洛（則 2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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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甜如蜜」的說法在聖經上也屢見不

鮮（則 3:3﹔見民 14:18﹔詠 19: 1 l ; 1 19: 

103 ；德 24:20 ﹔ 49:2﹔默 10:9-11 ）。蜜
可以單獨吃食，或與其他食物攪合而食

（出 16:31 ﹔肋 2: 11 ﹔依 7: 15-22﹔耶 41:
8 ），甚至可作藥材（竅 16:24 ），及作

初熟之果或什一之物，獻於上主﹔但不

可作為祭品（肋 2:1 l﹔編下 31 :5) 

由上述我們可以斷定，雖然聖經上

只提到野蜂蜜（申32: 13﹔民 14:8﹔撒上

14:25-27﹔詠 81: 17﹔瑪 3:4 等），從來

未曾提及人工的蜂蜜，並且考古學者也
未得到確切的蜜業的證實，但不可否認

的，養蜂學在聖地自古以來是十分發達

的，不然，如此豐盛的產品，只靠野蜂

的供給是不可能的。我們雖沒有直接明

確的證據來證明此說，但與其同時的赫

特人的法律上（即在以民進入聖地的時

代），卻明文規定了偷竊他人所飼養的

蜂巢應受的懲罰。

蜜是溫柔及善良的象徵（歌 4:

11 ）。蜜固是甘甜的，但不可貪食，應

有節制（主義 24: 13 ﹔ 25:16 ）。上主的言

語猶如蜜之甘甜及富於營養（詠 19: 1 1; 

119:103﹔綴 5:3 ）。這亦是厄則克耳及

默示錄作者的感覺及提證（則 3:3﹔默

10:9,10) 

2123 解經的串鏡

Exegetic Chains, 
Catenae Exegeticae 

這是解經學上的術語。它的目的不

外是搜集第六世紀以前的古教父們對聖

經的注解，作為有權威的傳統解經指

南。在這些教父們中，連准羅及若瑟夫

都包括在內，也被稱為「教父講義串

鍊」。而這種解經方式格外盛行於東方

希臘教會中，以仆洛苛丕約加區

( Procopius de Gaza, 465-528 ）為最著

名。拉丁教會中有多瑪斯的福音金鍊雖

然實際上它早在聖多瑪斯之前即已存

在。希臘的解經學幾乎對每一本聖經，

都有教父串鍊，而所收集的注解，有敘

利亞文、苛仆特文、阿拉伯文及厄提約

丕雅文，但以希臘文為最。這種「串

鍊」的目的及理想，雖然十分佳美，但

實際上並沒有達到它真正的目的，雖然

在解經學上仍有它的價值及利益，可是

最多只能作為參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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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條記載於戶 5: 14 30 的法令，遠

在梅瑟以前即已存在。哈慕辣彼法典和

公元前十五至十三世紀的亞述法律中，

就已有與此相額似的法律。該法律反映

古時社會男性的優越地位，卻也間接衛

護了婦女的貞潔，對培養家庭和平具有

很大的貢獻。這條法律的特點，在於它

的又古又普遍的「神裁」方式：即凡遇

到疑難或不易解決的案件時，便祈求天

主或神明顯露真情。它還包含其他的附

帶禮節，如發誓、詛咒、灑苦水、吞嘸

f祝文、獻祭等。

2125 試探、誘惑﹝耶穌受試探﹞
Tempt, Temptation, Tentare, 
Tentatio [Christ’s Temptation, 
Tentatio Ch討st1]

這個名詞，固然同見於舊約和新

約，但是它的意義範圖卻略有出入。大

致說來，它在舊約上的範圍比較窄狹，

只有「試探」或「考驗」之意﹔但在新

約則比較寬廣，蓋除了上述意義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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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可︱誘」或「誘惑」之意，即引人

作惡的意思。兩個在希臘原文上迴然不

同意義的同體字，就只有依賴其上下文

而予以確定。

1. 在舊約中

1.1 天主試探人
明顯的例子，如天主為考驗亞巴郎

的信德及聽命，使他經歷艱苦甚或絕望

的試探（創 22:1-19 ）。亞巴郎勝過考

驗，為後人稱讚不已（見德44:20﹔友8:
22：，加上 2:52 ）。以民在天主的大力幫
助之下佔領了福地，天主幸福考驗百姓的
忠誠，使當地的少數外邦民族仍然留居

於其地（民 2:22 ），以考驗以民是否將

與外邦人同流合污而敬禮邪神。

1.2 魔鬼試探人

其實是天主自己利用魔鬼來考驗人
的信德與為人。當然魔鬼的目的是引人

犯罪作惡，比如在創第三章上，魔鬼是

在引誘原祖父母犯命得罪天主的，可是

雖然有這個事實，但「誘惑」的詞句，

卻不見於聖經原文，而魔鬼也是借蛇的

形像出現。其次魔鬼試探約伯的信德，

不是在思想上使他興起作惡犯罪的慾

望，而是以苦難哭害來磨難他。

1.3 人試探天主
幾時人缺少對天主信賴依靠的心，

其結果便是試探天主。三者在舊、新二

約中是有同等的意義，比如在曠野中的

以民（出 17:2 ）及猶大王阿哈次（依 7:

12 ）的所作所為，便是這種例子（參見

申 6: 16 ﹔ 9:22﹔詠 78: 17，峙，峙，41 ﹔ 95:

8,9; 106:14) 

2. 在新約中
「試探」及「誘惑」兩種觀念，在新

約中常相提並論，指出它的危險性，因

為人可能受了試探及誘惑的折磨和吸引

而失足跌倒，背信忘義而開罪於天主。

所以「天主經」上特別強調祈求，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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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們陷於誘惑，意即不要使我們遭受

致命的磨難及試探（瑪6: 13﹔路 11 :3 ）。

雖然次雅各伯宗徒指出試探是使人修德

成聖的方法（雅 1:2-12 ），但是他也清

楚地說明，誘惑並非來白天主，而是來

自個人的私慾（雅 1: 14 ）。保祿更強調，

雖然天主准許人受試探的折磨，但是決
不會讓試探超過我們的力量（格前 10:

13) 
試探及誘惑的策動者是魔鬼（瑪 4:

3﹔得前 3:5 ）。撒彈的目的，不外是利

用試探的磨難，使人背信犯罪（瑪 13:

19-22﹔谷4: 15 19﹔路8:12-14：，得前 3:

4,5﹔伯前 5:8,9 等）。人的私慾肉情也

多次是誘惑的來源（羅 7: 14 28 ; 8: 10 ; 

見羅 6: 12 ; 13: 14﹔迦 5: 16-24﹔伯前 2:

11 等）

3. 耶縣受試探
耶穌在約但河受過若翰的洗禮之

後，避居曠野，祈禱守齋四十晝夜，於

是魔鬼前來試探耶穌（瑪 4: 1-11 ﹔谷 1:

12, 13﹔路4:1-13 ）。自古以來的傳統認

定耶穌受試探的地方，是在耶里哥西北

的一座山上，名叫卡郎塔耳山

( Qarantal ）。關於這段事蹟的記載，馬

爾谷只是一提即過，瑪、路則加以詳細

的記載，不過，二者所記三次試探的次

序略有出入。直覺地看來，耶穌似乎是

實在地在肉體上受到試探，但是有些地

方（被帶往聖殿頂上），又好似祇是耶

穌精神上的一種感受。是以學者們的意

見頗為不一。至於耶穌三次受誘惑的方

式，不外是：濫用顯奇蹟的權能（將石

頭變成麵包），虛假光榮或妄賴天主的

保護（白聖殿頂上一躍而下），以及野

心的嚮往（統治天下萬國）。魔鬼的目

的是想如此來證明耶穌是否真是天主

子，是否具有顯聖蹟的權能，以及如果

可能，使他反抗天主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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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6 詩歌﹝平行體l
Poet「y, Poesis [Parallelism, 
Parallelism us] 

世間一切有文化的民族，都有自己

的詩歌。古代的以民雖然在文化方面不

能與當時文化高尚的埃及和巴比倫相

比，但也有他們自己的詩歌載於聖經中

（詠45:2 ），其中尤以聖詠集、鐵言及約

伯傳為最，在其他任何聖經書本中亦可

以發現到整篇或片斷的詩歌。寫作這些

詩歌的主要題材是天主，是他的全能、

全知、全善、正義、慷慨等。他是萬物

的造主，他按照自己的肖像造成了人

類，他揀選了以民作自己的巨姓，又以

他大力的手臂保護了他們，是以以民的

詩歌都與宗教敬禮不可分離，也正因

此，這些詩歌遠遠超過了其他任何民族

的創作。

1 .希伯來詩的類型

1.1 歌詞

這一類的詩歌最多見於聖經中。這

些歌詞同其他民族歌詞不同的地方，是

其惟一的對象是天主。甚至於雅歌，外

表看來似乎是歌頌男女之間的愛情，但

作者的真正意向，卻是借這人間的愛

情，來表達天主對以民的相思相戀。在

歌唱時，可以絃樂器或鼓來伴奏（撒上

18:6,7﹔詠 54 ﹔ 55 ﹔ 67 ﹔ 76 等）

1.2 祝福

這種詩體是以民所獨有。時至今

日，仍未發現在其他古東方的民族中，

有這種詩文的存在。它們的長短不一，

有的只有一節，有的卻長達三十節。又

分為天主對人的祝福（創 12: 1-3﹔對亞

巴郎），人對天主的祝福（詠 104 ），及

人對人的祝福（創 27:27-29 ），或人對
全體百姓的祝福（申 33:6-26)

1.3 哀歌

它的代表作就是哀歌，只有四篇，

有自己特有的格式，每篇二十三節，每

節首字，按希伯來二十二個字母的次序

順序排列（第三篇有六十六節，每三節

有同一個字母）。其次有厄則克耳先知

對提洛城的憑弔詩（則 27:35,36 ），對

以色列君主的哀歌（則 19:1-14 ），以及

達味的哀歌等（撒下 l : 19-27 ; 3: 
日，34 ），都是屬於這一類的詩歌。

1.4 神論

多見於先知書中，它們沒有一規定

的規律，多屬於感情的自然流露（見依

15 ; 22) 

1.5 異像

這類的詩歌見於每本先知書中（見

依 1: I ﹔鴻 1:1:，哈 1: 1 等）。先知們所

見的這些異像，都是天主的毆示，是天

主自己的言語，放此它的開端常是：

「吾主上主關於．．．．．．這樣說」（見北 l﹔亞

1: I 等）。先知中的確有不少是詩人或者
音樂家，當他們只說預言的時候，慣以

扣絃、打鼓、吹笛、彈琴來伴奏（見撒

上 10:5﹔列下 3: 15 ）。這類詩歌無一定

的規律。

1.6 禱詞

聖詠集的前二卷，被稱為「葉瑟之

子達昧的祈禱」（詠 72:20 ），所以前七

十二篇聖詠是以禱詞的方式寫作的，但

這種題名也見於其他的聖詠（詠 86: 1; 

90: 1 ; I 02: 1 ），或先知的著作中（見哈

3: I 等）

1. 7 錢言
這類詩歌的代表作就是策言。但亦

見於其他聖經書中戶23:7-18﹔約27:1 l ; 

29:1 ﹔則 21 :5 等）。它們大都是有教育

性的訓誨詩，著作時有一定的規律及格

式。

1.8 謎語

這類詩文的格式很相似鐵言詩（見

民 14: 14-16﹔繞到： 15,16﹔詠49:5 ﹔ 7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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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讚頌詞

本來全部聖詠都是「讚頌詞」’猶

太人仍以此名來稱全部聖詠。但是每一

篇聖詠又有自己的標題，標出該詩的題

材或作者，有時亦將應用的樂器及其詞

調標明出。其次更有「昇階歌」 15 篇，

是朝聖者所唱的聖詠（詠 120 134 ），以

及「訓誨歌」（詠32 ），「金詩」（詠 16 ）。

2. 希伯來詩的特點

2.1 感情流露

每一個民族的詩歌的構造，都有其

不同的特點。希伯來人是一個熱情奔

放，而又非常富於幻想的民族，故此他

們的詩人不慣於墨守成規，寫作典型的

詩篇，而樂於感情自然流露地表現他們

的思想或感觸。以不同的詞句，利用多

變化的印象，或重複間一詞句及同一觀

念，將自己的情感堅強而有力的表達出

來，比如「虛而又虛，自II道者說：「虛

而又虛，萬事皆虛」（訓 I :2 ），就是一

例。

2.2 並行體

希伯來詩的又一特點是「並行

體」：聖經中的古希伯來詩，與我國的

古詩也是大有分別的。中國的詩是協韻

和調平仄的，希伯來詩卻是詞句並行或

思想並行，不大注重聲韻，音節的長短

或高低。這就是聖經詩所特有的「並行

體」。故此值得提出來稍為討論。並行

髓的詩歌共有三種．

2.2.1 壘義並行體（ P. Synonym us) 
是將第一行的意義，以不同的言詞

重新詠出，或用一種類似的意義來完成

第一行的意義，如「列國萬民，請讚美

上主，一切民族，請歌頌上主」（詠l 17: 

「高天陳述天主的光榮，穹蒼宣揚

他手的化工」（詠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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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反證並行體.（ P. Antitheticus) 
這種並行體與前者恰恰相反，其中

的第二行用反托的詞句，來完結第一行

的意義，如「他們必將倒地喪命，我們

卻將挺身立定」（詠 20:9)

「正宜的人，以正義為領導﹔背義

的人，為邪惡所毀滅」（鐵 l 1 :3 ）。

2.2.3 綜合並行體（ P. Syntheticus) 

是將一個思想以漸進的方式，引申

後一旬，將前一句的思想，表達出來，

而加以完成。如「他像植在溪邊的樹，

準時結果，枝葉不枯，所作所為，隨心

所欲」’（詠 I :3) 

「這是上主所安排的一天，我們應

該為此鼓舞喜歡」（詠 l 18:24) 

這三種並行體前兩種清楚易於瞭

解，學者們的意見也頗為一致，惟關於

第三種並行體，即綜合並行體，學者們

的意見頗有出入，以為它的特點應是在

於漸進的方法，結構的方式，上昇的方

式，或比較的方式等，故此意見不能統

一，仍有待於學者們的努力研究。

在並行體文的詩歌中，不只有行對

行的並行體，而亦有段對段的並行體：

即是將一首詩分﹛乍兩個樂章，前後相對

並行，如聖詠第一篇就清楚地分作兩個

樂章：前者描寫義人的幸運，後者闡述

惡人的厄運﹔第十九篇是自然光明與法

律光明的對比。

2.3 韻律及措辭

它不如同其他詩體的構造，是以音

節的長短而定的，比如希臘及拉丁詩，

即是依據音節的抑揚而定。關於措辭方

面，則是慣用特別具有詩意的字眼，比

如：為「人」用「厄諾土」（ Enos ），而

不用常用的「亞當」（ Adam）﹔為「道

路」用「放辣」（ Orah ），而不用通用的

「德勒克」（ Derek ）。這種措辭的方式，

格外見於詠、藏及約等書中。在造句方

面又少用冠詞及承上連接代名詞，只將

名詞重複，以得到更有力、更明顯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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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見詠22:2﹔依 16: 10﹔則 14:4-7等﹔

參見民 5:21,23﹔詠 27: I ﹔ 114:7﹔詠 l : 
6﹔ 17：間， 37:20等）。其次，希伯來詩

人亦喜愛用音同意不同的字句，以引起

人更加注意及閱讀的興趣（見希伯來原

文的主義 24:10 ﹔ 26: 17﹔創 4: 1 ﹔ 42汀，肋

26:32﹔撒上 1 :20﹔依 30: 15 ﹔ 42:6：，耶

34:14：，詠 107:33 等）

2127 跟隨

To follow, Sequi 

有些尋常的字，在聖經內另具一番

深意，「跟隨」即是其中之一。此字在
舊、新二約內常可見到，今就含義詮釋

如後：

1. 舊約
舊約內平常用以指「跟隨」之字凡

三：一是“radaf ahare” ，意謂跟在某

人後﹔一一是“halak ahare ” ，意謂走在
某人後﹔一是“haiah ahar”，意謂在某

人後。前一字平常含有敵對之意，故不

用其天主，而只用為人或事物，如追趕

尾隨敵人（創 14:15; 31:23﹔民 1:6 ﹔ 4:

22 ），追求正義和平（申 16:20﹔簽訂．

21 ）。次一字用為隨奉神祇，多用為邪

神（申 4:3 ﹔ 6: 14﹔民 1:6; 4:22 ），追

求正義和平（申 16:20﹔簽訂：21 ）。次

一字用為隨奉神祇，多用為邪神（申 4:

3 ; 6: 14﹔民主 12﹔列上21:26﹔耶2:8,25 ﹔

8:2 ; 16; l l ﹔歐 5: 11 ），但有時也用為

天主（列上 14:8 ﹔ 18:21 ﹔耶 2:2 ）﹔不

隨從天主即是離棄背叛天主，這種思想

常見於申命紀和先知書，尤其耶肋米亞

內。後一字有隨從附和之意（出 23 :2 ; 
撒下2: 10﹔列上 12: 12 ），有時亦含有隨

從敬奉之意（撒上 12: 14 ）。「隨從上

主」，「履行上主的道路」（創 18: 19：，申

9：時，28：，耶5:4﹔列上2:3﹔列下21:22'
「在上主面前行走」（創 17: I ﹔ 24:40：，列

上 3:6 ﹔ 8:23,25 ），「與天主岡行」（創

5:22,24; 6:9 ），都是指人處世為人合乎

天主的聖意，遵守他的法律（耶 44:

10 ），因為天主的道路，即是天主的法

律﹔為此「跟隨天主」’「走天主的道

路」’並不直接含有效法天主之意。舊

約的精神是守法，新約的精神是仿效，

因為在舊約內天主是藉「法律」向人施

教，在新約內天主是藉「為自己肖像的

獨生子」向人施教（希 I: 1,2 ），他聖子

的生活成了人的生活的法律（若－ 2:

6) 

2. 新約
新約內「跟隨」（ akolouthein ） 一

字，除含有隨從之意外，尚有兩種特殊

的意義，而且這兩種意義都是對基督而

言：一是「為徒」’一是「師法」：因

為降生成人的天主子基督在世曾眾徒講

學（若4: I ），以言以行指教了人生得救

之道（若6:45-47 ﹔ 14:6,7：，宗 I: 1 3 ）。
得救之道即是「跟隨基督」’「師法基

督」（若－ 2:5,6 ），三者之間是互為因

果的。

2.1 為徒
新約，尤其四福音，常提到「跟隨

耶穌」（瑪10:38 ﹔ 19:21 ﹔谷 l : 17, 18﹔路

5: I l ﹔若 8: 12 ），「跟隨耶穌」（瑪 16:

24﹔谷 8:34﹔路 9:23 ﹔ 14:27 ）。這句話

不論出自基督的口，或門徒的口（瑪 8:

19 ﹔ 19:27 ），都是指步耶穌的後塵，作

耶穌的徒弟，與耶穌發生一種特殊密切

的關係。這種特殊密切的關係要求跟隨

耶穌的人，應放棄斷絕塵世的一切，懷

著信仰和信賴接受福音，亦步亦趨伴隨

基督，完成對己對人的救贖事業 0馬 4:

18 22 ; 19: 16-30﹔谷 10:28﹔路 9:57-

62 ）。為此，「跟隨耶穌」即是與耶穌

同生同死，共榮共辱（谷 8:34-38﹔路

22:28-30﹔若 12:23-26 ﹔ 17:22-24﹔參

見羅8: 17﹔斐1:29 ﹔ 3:10,11 ﹔伯前2:21;
4: 1, 13 ），站在基督一面，對世界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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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作證（若 15:18-27﹔參見若一 1: 1-
4 ）。這種形體式的「跟隨基督」’自基

督離世升天以後就已結束（若 1 3 : 

刃，36 ）﹔但是他已復活，與人建立了一
種由於信，在於神，同氣相連的師徒關

係（若 14: 15-24; 16: 16-24 ﹔ 20:29﹔伯
前 1 :8,9 ）。這種懷著信仰，服膺福音的

跟隨基督，是不受時間、空間、種族、

言語的限制的，因為降生成人的天主

子，是人惟一該走的道路，該接受的真

理，該活的生命（若 14:6,7﹔參見格前

1 : 3 0 ），所以耶穌說．「凡相信我

的，．．．．．．凡跟隨我的，．．．．．．凡愛我

的，．．．．．．」（瑪 10:38 ﹔ 16:24﹔路 9:23 ﹔

14:26,27，日，若 3:14,15 ﹔ 6:47 ﹔ 8: 12 ; 
12:46 ﹔ 14:21-24 ）。宗徒宣講福音，無

非是要人跟隨耶穌，成為耶穌的門徒

0馬 28:18-20)

2.2 師法

「跟隨」亦含有「師法」之意：沒有

人「跟隨」一人而不存心師法其為人
的。「跟隨耶穌」’不但要求人應捨棄

一切，而且要求人應師法他的為人，為

「人子」的生活，即「棄絕自己，天天背

著自己的十字架跟著他」（谷8:34﹔路9:

23 ）。耶穌召收門徒，是叫他來一跟

隨，看 師法（若 1 :39 ），門徒宣傳

福音，使人成為耶穌的門徒（瑪 2 8: 

19 ），也是叫人來一跟隨，看一師

法（若 1:46 ﹔ 4：詣，29 ）。耶穌也隨時隨

地指教他的門徒應如何師法他的為人

（瑪 20:25-28﹔路 22:24-27﹔若 13:

15,34,35 ﹔ 15:10,12 ）。保祿，耶穌特選

的門徒，深切明暸這兩種要求，所以他

放棄一切，竭力跟隨師法基督（斐 3:7-

16 ），宣傳福音，以身作則，勸人如己

跟隨師法基督（羅15:5,6：，格前 l 1: 1 ﹔得

前 l :6) 

見 971 門徒、 1840 揀選，召選。

1240 

2128 跪伏

Fall on knees, Genua f/ectere 

跪拜之禮，在各東方民族間是尊敬

的表示，尤其是戰俘或奴牌所行之禮。

在以民間無以跪拜之禮對某人表示尊敬

的習俗，舊約中所說的「叩拜」（創 23:

7 ; 27:29 ; 33 :3﹔撒上 24:8,9 ），大約
是指頭額觸地，而非真正的曲膝跪拜。

蓋只有天主才有權接受人的跪拜之禮，

是以摩爾德開曾拒絕向哈曼跪拜（艾 3:

2 5 ）。男一方面撒羅滿（列上 8:54﹔編

下 6: 13 ）、達尼爾（達 6: 11 ）、厄斯德
拉（厄上 9:4,5 ）等都曾跪向上主祈禱。

在新約中有耶穌以此方式在山園中

的祈禱（路22:41 ），其次有斯德望（宗

7:60 ）、伯多祿（宗 9:40 ）、保祿（宗

20:36 ），並且宗徒明言屈膝之禮只用為

天主（羅 11 :4﹔弗 3: 14﹔哥 1 :20 ），及
超越一切萬有的耶穌（斐 2: 10) 

2129 路加

Luke, Lucas 
見到30 路加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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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遠自教會初期的傳授，路加

福音是第三本正經福音。自於路的希嵐

語文和寫作技術的優美，雖未能稱為

「古典文學作品」’卻有「天主教文學作

品」之稱。

1. 作者
從初世紀開始，教會都一致承認路

的作者，就是聖保祿的隨員路加醫生，



十三畫

連異端派的瑪爾強（ Marcion: 140 ）也承
認這點。第二世紀中葉，路已普遍題名

為「路加福音」（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Luke ） 。只是關於路的耶穌童年史

( 1 - 2 ）、建立聖體聖事的詞句（ 22: 

19b,20 ）和耶穌流血汗的事蹟（ 22:44) 
的原著性，古代的異端派和近代的唯理

學者曾一度否認或懷疑。但是，他們的

理由，不足證明這些片段是後期補上的

（參閱 EBn. 397) 
E各加（意義不詳），是敘利亞安提

約基雅人，出生於外教家庭，原是醫生

（哥4:10-14 ）。大約於公元40年在安提
約基雅領洗，後來成了聖保誨的「合作

者」（費24 ）。在聖保祿第二次出外傳教

時（公元 50 52 年），路加隨同他到了

馬其頓的斐理伯城（宗 16:10 12 ）。聖

保祿第三次出外傳教時（ 53 58年），聖

路加又隨同他到了凱撒勒雅，在那裡認

識了執事斐理伯（宗 21:8, 9 ），後又一
同到了耶路撒冷，在那裡認識了耶穌的

表兄弟次雅各伯及教會的長老們（宗21:

15-18 ）﹔大概也在那裡認識了幾位跟

隨耶穌的熱心婦女（路 8:2,3 ﹔24:10) ' 

及那些「自起初親眼見過並為其道服役

的人」（路 1: 2 ）。其後，約於公元 61
年，又陪同被捕的保祿從耶京到凱撒勒

雅，再由＊路到了羅馬（宗 27: 1-28: 

16 ）。在聖保祿這第一次在羅馬被囚的

期間內（ 61-63 年），路加常在左右（哥

4:14﹔費 24 ），在羅馬他一定遇見過伯

多祿和馬爾谷（伯前 5: 13 ）。聖保祿在

羅馬第二次被囚時（ 65 87年），只有路

加一人與他在一起（弟後 4: 11 ），大概

也親身給聖保祿送了終。保祿殉教後，

路加似乎離開了羅馬，但往那裡去了，
並死於何時何地，都無從稽考。按一古

代傳說，他守獨身，往希臘（阿哈雅）

傳教，後為主殉命，享年八十四歲。他

的遺體於公元 357 年，與聖安德肋的遺

體一同運往君士坦丁堡， l 177 年又運

往意大利的巴杜亞（ Padua ）。按十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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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的傳說，現存在羅馬聖母雪地殿的一

張聖母油畫像，是路加的作品。

2. 寫作
按照古代的傳授，路寫於瑪（阿刺

美文的）和谷之後，卻寫於宗（路加的

第二本作品：宗l : 1 ）之前，而宗約寫於

公元64年，即寫於聖保祿第一次在羅馬

被因（宗 28:30,31 ）的期間內，或之後

不久，而谷又寫於 55-62 年間，囡此，

路大概應寫於公元 61 62 年間。有些學

者則根據聖依肋乃（ St. Irenae肘，卒於

202 年），的證言，認為路寫於聖伯多

線與聖保祿致命之後，即67年後。今日
許多學者則認為路寫於耶路撒冷聖城毀

滅（公元 70年）。後宗座聖經委員會則

認為應寫於公元 70 年之前（ EB n. 

400 ）。至於寫作的地點，古代傳說，

有認為是希臘（阿哈雅），也有認為是

埃及，近代學者則多認為是羅馬。

路的寫作對象，雖與宗一樣，明文

說明寫給德教斐羅（宗 l I ﹔路 1: 1 ) 

但很顯明是寫給歸依天主教的希臘人，

因為：
2.1 按希臘的用法，以「猶太」指整個

巴力斯坦（ 1 :5 ; 4:44 ; 6:17 ; 7: 17 

等處）

2.2 解釋和翻譯猶太人的風俗（ 22: 

2.3 省去（參閱瑪 10:5﹔谷 7:24，到十

瑪 15:21 28 ：路則從略）或緩和

( 6:33 ＋瑪 5:47 ）使外邦人見怪的

言辭和事實：

2.4 略去與外邦人無關的事情（有關
猶太法律的事情），卻強調基督

的救贖與外邦人的關係（ 3:34-38 ; 

4:24 30) 

2.5 特別褒揚外邦人的善行（ 7:2-10 ﹔

10:30 37 ; 17:11-19; 23:47) 

2.6 對女性的記載特別細心（ 7:12-

15,36 50等處），好像有意表示尊
重女性在羅馬希臘社會中享有的

地位﹔

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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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強調天主對罪人的仁慈（ 7:36-50 ; 

15 ﹔ 23:43 等處）。

至於路的寫作資料，主要的是谷路

的一千一百五十節中，有三百五十節與

谷同，佔谷的一半強﹔其次是瑪（局部

的希臘譯文？）：路有三百二十五節與

瑪同﹔再其次，則是其他文件（宗 1:1-

3 ）﹔此外，尚有口頭的資料來源，

如：聖母（ 2:19, 51 ）、伯多祿與雅各

伯（宗 21:18 ）、斐理伯（宗21 :8 ）、其
他鬥徒（宗 21 :6 ），尤其是聖保祿的教

理講授，這不但因為聖路加是聖保祿的

隨員，而且因為路的記述（ 22：凹，20 + 
格前 l l 泣，23 ﹔24:34 ＋格前 15 :5 ）和神

學思想（救贖的至一牲，見羅）與保祿

全然一樣，致使有「聖保祿的福音」之

稱。這一來，如此多寶貴的資料，再加

上聖路加的仔細訪查和按次第記述（ I: 

1-3 ），並參照世界史的記述（ I :5 ;2: 1,2; 

3: 1,2 ），使路實成為一本有權威的歷史
書。

由於在寫作時，聖路加除了谷和瑪

外，尚有如此多的資料來源，因此在對

觀福音中，路有許多獨有的資料，如童

年史（ 1 ﹔ 2 ）中，只有 2:21 ＝瑪 l :25b 

以及2：呵，40 二瑪 2:22,23﹔傳教史中獨

有的資料是 4: 16 22a ; 7:11-17,36 50 ; 

8: 1- 3 ; 10: 17-20,30-42 ; l 1: 5-

8,27,28,53,54 ; 12:1-9,13-21 ; 13: 1-

22,31-33 ;14:1-6,12 14,18-33 ; 15: 1,2,8-

32; 16: 1-12, 14,15, 19-31 ; 17:7 21;18: 

1-14 ﹔ 19:1-10﹔復活事蹟中獨有的資料

是 24: 13-35 （谷只有兩節的記載： 16:

12,13) 24:44-49 ° 

3. 內容與神學

路的內容，雖有上述許多獨有的

資料，可是全書的結構與谷及瑪相同。

茲列表於下：
序言： l : 1-4 

I .童年史
1. 若翰誕生（ 1:5-80)

1242 

2. 耶穌誕生（ 2: 1-40) 

3. 童年生活（ 2:41-52)

II .傳教史

I. 前引（ 3:1 4:13) 

2. 在加里肋亞（ 4: 14-9: 50) 

3. 赴聖城治病施教（ 9:51-19:28)

4. 在耶路撒冷講道（ 19:2921:38)

III .受難史

1. 受難而死（ 22: 1-23:56) 

2. 死而復活（ 24:149)

3. 升天（ 24:50-53) 
路的中心思想就是救贖的至一性。

因此，路加敘述救世主的族譜時，不只

限於選民的小圈子內（瑪 l : 1-17 ），他
溯源直上，直至亞當，且加上一句：

「亞當是天主的兒子」（ 3:38 ），用以強

調整個人類不分種族，都是天主的子

女。因此，他特別記載耶穌對撤瑪黎雅

人的容忍（ 9:51-56 ），讚美他們的慈善

( 10:30-37 ）和知恩（ 17:11-18 ）﹔又記

載百夫長的正直（ 23:47 ）、善心和信德

(7:2-10 ），因為耶穌是異邦的光明（ 2: 

3 2 ），他的救援是屬於萬民的（ 2:

31,32 ），因此，他打發們徒「向萬邦宣

講悔改，以得罪之赦」（ 24:47 ）。其

實，他來就是為赦人罪（ 1:77 ;24:47) , 

為召叫罪人（ 5:30-32 ），為拯救迷失了

的人（ 19:10 ），為宣布天主慈恩的喜年

( 4: 19 ）。他講的亡羊、失錢和浪子的比

喻（ 15 ），實在更動人沒有了！正是如

此，他赦免罪婦（ 7:36-50 ），稱臣凱為

亞巴郎之子（ 19:9 ），讚美謙誠痛悔的

稅吏（ 18:14 ），以慈愛的目光叫伯多祿

回頭（ 22:61 ），只因右盜說了一句話，

便許下當天要同他在天堂（ 23:43 ）。

除了這中心思想外，路也特別點

出耶穌對女性的尊重（ 7: 12-15,36-50; 

8:1-3 ; 10:38-42 ; 15:8-10;23:23-29) • 
對貧窮的稱頌與對貪婪的痛斥（ 6: 

20,21,24-26 ; 12: 13 』21 ﹔ 16:19-31 ），也
指出聖神是生活的指導，為基督如此

( 1:35 ; 4:1-3,14,18; 5: 17 ），為人更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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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I :41,67 ﹔ 2·泊，27 ）。最後，路也特

別介紹耶穌的祈禱生活（ 3:21 ; 5: 16; 6: 

12 ; 9:28 ; 22:31,32,41,43;23:34,46)' 

也勸我們祈禱（ 22:40,46 ），不斷祈禱

(11:5-13 ），更教我們以什麼經文（ 11: 

1-3 ）、心情（ 18: 1 ）和態度（ 18:9-14)

去祈禱。因此，路又稱為「世界救主的
福音」、「貧苦人的福音」、「喜悅的

福音」、「罪人的福音」、「祈禱的福

音」、「天主慈愛的福音」等。

見 2168 對觀福音問題。

2131 路T 、路得
Lydians, Lud, Ludim, 
Lydii, Lud, Ludim 

人名及民族名：
(1) 是閃的兒子，名路得。他的後代

稱為路得人（創 10:22﹔騙上 l : 
17 ），他們所居住的地方大約在

美案不達亞北部。

(2) 是米茲辣殷的兒子，名路于

（註：中文稱之為路丁，以別於前

者，蓋原文上兩人之名無別）

他的後代被稱為路于人（創 10: 13 ; 
編上I: 11 ），是屬於非洲地區的一

個民族（依66:19﹔耶46:9﹔則 27:

10 ﹔ 30:5 ）。

2132 路次

Luz, Luza 

城名，有「杏樹」之意。在聖經上

此同名的城市有兩個：

(!) 客納罕人的城市，位於默納協、

厄弗辣因及本雅明支派的邊界上

（蘇 16:2 ﹔ 18: 13 ）。當雅各伯逃難

時曾露宿於此，夜間得見異象，

故將此地改名為貝特耳（意即上

主之室，創刊﹒ 19 ﹔ 35:6; 48: 

3 ）。但蘇 16:2則明確的指示路次

及貝特耳並非為同一地點，學者

們認為它就是現在的俾廷

( Beitin ）村莊。

(2) 是位於赫特人境內的一座城市，

由一位自貝特耳逃出的難民所建

築（民 l :26 ），其現今的地點已無

法考證。

2133 路基猶

代理羅馬的執政者，當以羅馬政府

的名義，致函埃及仆托肋米七世、敘利

亞德默特琉二世、培爾加摩阿塔路二

世、及卡帕多細雅阿黎雅辣特五世和阿

爾撒革等君玉，命令他們不可侵犯猶太

人。當猶太人與另國家交戰時，他們

應保守中立，並應引渡猶太犯人（加上

15:16-23 ）。此處所指的犯人，尤指那
些曾經企圖將猶太希臘化，與色霎苛王

朝軍官勾結，破壞猶大獨立統一運動的

猶太人。如今他們見事己敗，乃逃亡國
外，過著流亡的生活，但的在僑居在外

的猶太團體中，鼓吹反對息孟大司祭的

政權。

2134 路基約

人名，來自拉丁文，意謂「生於白

天的人」。
(!) 基勒乃人路基約，被稱為先知和

教師，曾在安提約基雅教會中盡

職（宗 13:1-3 ），大概與下面的路

基約同為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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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回頭入教的一位猶太人，曾陪伴

保祿在格林多城傳教，並在保祿

致羅馬人的書信上，附筆問候羅

馬教友（羅 16:21)

2135 載伯德

Zebedee Zebedaeus 

人名，意謂「上主所恩賜」。希伯

來文此名原作匣貝狄，見蘇 7: 1 ﹔厄下

11: 1 7 。新約的載伯德是個漁夫，僱有

傭工（谷 1: 10 ），且與大司祭相識，這

也許是由於漁業上的關係（若 18: 15 ）。

由此可以推論，他雖不富，卻也不貧。

他的妻子名叫撒羅默（谷 15: 40 ; 16: 

見 1356 若望、 2368 撒羅默。

2136 農業

Agriculture, Agricultura 

有許多古代民族以為農業是神明教

授給人的（參照中國神農的神話，希臘

和羅馬的德默瓦爾（ Demeter）和切勒斯

(Ceres ）等神話。）這些神話無不表示農

業對人的莫大利益和高貴性。聖經也說

得很明白，農業是唯一真天主教給人的

一種行業﹔依撒意亞先知說：「這是上

主教給他的方式，他的天主指示他的」

（依28:26 ）。德的作者也訓誨人：「不要
厭惡勞力的工作，和至高者制定的農業」

（德 7:16 ）。的確，天主早已給亞當制定

了農業（創 3:17-19 ）﹔由加音和亞伯爾

的生活方式上，可知道最初的人已開始

耕田和畜牧。

以民的祖宗，亞巳郎、依撤格、雅

各伯等，雖然由於他們的游牧生活，特

別重視畜牧業（創 12: 16 ﹔ 13 等），可

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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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於農業他們也沒有完全放棄，比如

創26:12記載：「依撒格在那地方耕種，

當年就得了百倍的收成」。以民在埃及

時候，才完全學會了農事。當他們出離

埃及，起程要到許地的當兒，他們已準

備好，在客納罕既要從事畜牧，又要特

別經營農業。按一些學者的意見，戶 l
章記載的戶口調查，與行將配給許地的

事有闕，換言之，與在那裡所要實行的

農業和畜牧生活有關。這也不足為奇，

因為在亞巴郎還沒有到客納罕地之前，

該地早已以農業和畜牧發達聞名於當

時。公元前 1800 年左右，以埃及文所

薯的息奴厄旅程記（ ltinerarium Sinue 

ANET 18-22 ）可以證明以上所述的不

虛，而梅瑟五書（戶口：23，日，申 8 等）

與上述的埃及文件也頗吻合。

埃及的農業不論怎樣影響了以民，

但對於農業的本質和目的，兩個民族的

原理卻仍有所不同。按埃及人的法律，

全國的土地是屬於皇帝，農民只是法郎

的個戶（創41 :35，衍，何等），然而按以

色列人民的看法，全地都屬於天主，而

人乃是天主的個戶。肋25:23記載：「土

地不可出賣而無收回權，因為地是我

的，你們為我只是旅客或住客」。

由此，可以推論出農業的高貴性，

且也可明白，為何梅瑟制定了一些規

律，）；謹慎保護農業。這些規律最重要

的是：

( 1 ）喜年律（肋25 ）：不動產是不可讓

與的，一到喜年，不動產得仍歸

屬於原主﹔

(2 ）豁免年律（申 15:1-18 ）：因這條

規律，立法者一方面促進家族間

互相和好的精神，另方面也顧及

到土地的肥決﹔

( 3 ）地界的規定，以確保私有權（申

19: 14﹔參見依 5:8-10 等）
以民的個作：農業是依賴天主的照

顧和農民的辛勞才能發達。天主眷顧遵

守自己法令的人，因此照料他的莊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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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免捏蟲、熱風和乾旱的侵襲損害，並

且積極地賞賜他們合時的甘霖，見申

28:1142﹔列上 8:35,36 等。

巴力斯坦境內的平原，似乎灌溉不

難，但古時的以民怎能有力來開鑿水

渠，猶如巴比倫人廣興水利呢？因此，

他們只能開鑿小規模的水道，用以灌溉

菜園和果園。至於莊田所需的水，只有

完全委諸上天所降的時雨。但天雨並不

十分充足﹔自陽曆四月至十一月，上天

「關閉了」’天雨是絕少下降的﹔可是

從十一月至塑年四月，通常也只有三次

的降雨。這是經驗所得，也是聖經所記

載的。第一次降雨是在十一月底，稱為

「早雨」或「秋雨」’此場雨一下，農人

就開始播種大、小麥﹔第二次降雨是在

一月至三月間，叫作「春雨」﹔第三次

則下於三月底或四月初，而稱為「收成
雨」’因為它使莊嫁成熟，且告訴農人

準備收1日。如果這場雨未下，就有乾旱

之憂，荒年就快要來臨。

巴力斯坦的農產物，不外是五穀、

葡萄、橄欖、蔬菜、無花果等。農人的

器具和古代各地農人所用的大致相同。

聖經記載的，有翠、輒、錫、耙、木

掀、簽質、農車、大錄、鍊刀、划錄、

斐草具、傲、剪刀等。

末了，值得注意的，是聖保祿的

話：「我們原是天主的助手，你們是天

主的莊田，是天主的建築物」（格前 3:

9 ）。這是說，聖教會似乎是天主耕耘

的田園，天主為耕耘這田園，是利用他

所揀選的宗徒和宣道員﹔為更深入的明

白這比喻的寓意，請參閱依 5: 1-5 及若

15: ]- 7 。

見 2118 葡萄樹、 2119 葡萄圖。

2137 

2137 道路

Way, Via 

在聖經上除指物質的道路外，多次

另有一種象徵意，即作風、動態或動

向、品行、慣例、方式等意思：且不只

指人方面，而且也指天主方面，如創 6:

12按希伯來原文為「道路」，但意謂「品

行」﹔又如約 34: 1 l 其意也大同小異。

又如：創 19:31 原文雖為「道路」’則

有「禮俗」之意，「我們的父親已經老

了，地上又沒有男人依照世界上的禮俗

來與我們親近」。又如申 32:4原文雖仍

為「道路」，但有「行徑」之意，本節

一望而知，是指天主方面而言。由以上

數節即可明瞭「路」、「道路」在聖經

內的用意。為此，在聖經內，尤其在聖

詠內，雖然多次有「路」或「道路」一

詞，事實上，則不是指物質的路或道

路，而是指更深一屑，天主的動向，天

主的意旨，或人的作為、品行等意，如

詠 I: 1, 6 ; I 19:3, 14, 15,26,27’”，沛，
口，33 。而在詠 1 19 內，路、道路、路

程、途徑，大多是指規律、法律、法

典、律例、誠命、典章、約規、規矩、

規誠、誡條、書ii語等，都是同意語。在

先知書內也有不少類似說法。也即在這

意義下，耶穌說﹒「我是道路、真理、

生命」，而且耶穌接著說：「除非經過

我，誰也不能到父那裡去」（若 14:6) ' 
換言之，即除非信耶穌所講的道理，守

耶穌所頒的誡命（尤其耶穌所頒的愛德

的新誠命），人便不能到天父那裡，因

為天主是愛（若－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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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按法律遵守的三個節日之一，

它的來源及訂立一定早過出谷紀上的記

述，蓋它本來的目的是為向上主祭獻初

生之牲畜，是游牧民族的一種祭禮。但

是到了出谷紀的時代，則將它與以民的

獲救得以自由的事蹟，放在一起，以資

記念不忘。

這個節期的兩個主要部份，是祭獻

羔羊及吃無酵餅。原來它們也是兩個不

同的節慶，配合在一起（出 23: 15 ; 12 

章﹔申 16: I 8 ），而有了新的意義：過

紅海之後，過逾越節所宰殺祭獻及所吃

的羔羊，應使他們記憶起，因著那羔羊

的血，他們曾幸免於死亡。

按出口的規定，以民應在每年正

月，即「尼散」月初十，選擇祭物：未

滿一歲，完整無瑕的山羊或綿羊，在十

四日黃昏將它宰殺，卻不應折斷羊骨．

並以羔羊的血塗在門相及門框上，將肉

烤熟後站著吃﹔束上腰，手中拿著棍

杖，要快吃，不應剩下什麼，若有所

剩，應將它燒掉。故此事先應斟酌每人

的食量，人太少時，可以同鄰居合夥進

食，普通是每十一人一隻羔羊。在這個

機會上，家長有責向年幼的子女解釋過

節的意義（出 12:34,39﹔申 16:3 ）。以

民定居許地，並集中在耶京慶祝逾越節

時，羔羊的血應傾倒在祭台之旁（申 l耿

于7﹔編下 35: 11) 
凡滿了十二歲的以色列男子，都有

責任參加過逾越節，婦女及已受過割損

的外方人或客人，則可以參加，染有不

潔或行路未能在「尼散」月十四日晚過

節的人，應在下月十四日補過。耶穌同

宗徒所吃的最後晚餐，就是逾越節晚餐

（谷 14: 12, 16等）。聖保祿說耶穌基督就
是我們的逾越節羔羊（格前5:7 ），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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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耶穌的死亡，實是有祭獻性的死亡。

緊接著，自「尼散」月十五日至二

十一日，以民應過「無酵節」。這也正

值開始收割大麥，故此「無酵節」的目

的，就是將初熟之果，獻給上主，求主

賜福增多收成。在這七天內所吃的餅應

完全以新收的麥粉作成，去年的舊麵粉

一概不准應用，並應將酵母除去（出 12:

凹， 18, 19 ; 13:6,7 ; 23:1 6﹔申 16汀，4﹔肋
23:6 ），是為記念當時以民的倉促逃

難，來不及發酵之意（出 12:34,39﹔申

16:3 ）﹔並吃苦菜。這完全是農民的節

日，格外盛行於以民定居之後的時代。

但實際上，這兩個節是完全合在一起

了，這由新約上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

無酵餅在新約上有一種新的意義。

保祿指出發酵的東西是腐敗、不潔、邪

惡、陳舊及虛偽的象徵。相反地，未經

發酵的東西，卻是在象徵正直、純潔、

真實、新生（格前 5:7 ,8 ），是以信耶穌

的基督徒，被比作未經發酵的麵餅。基

於這一點，我們也就更易明瞭耶穌提醒

自己的門徒，要躲避法利塞人、撒杜塞

人及黑落德黨人的酵母，以及聖經上所
說的，教友應束上腰，猶如旅途的客

人，戰戰兢兢地過自己的教友生活，因

為教友是以巴斯卦羔羊基督的寶血所拯

救出來的（伯前 l : 13 22) 
初期的教會，過逾越節的儀式，雖

然外表上大致與猶太人相同，但它的意

義卻迴然不同。後來才漸漸加上新的禮

儀，比如守齋、守夜不眠、祈禱、雞叫

時誦讀出谷紀上的過紅海事蹟、給望教

者付洗等﹔其後，則是舉行聖體大禮。

2139 運動場

Stadium 
見 261 l 體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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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0 達貢

Dagon 

培自力舍特人的主要神祇，在迦薩地

方建有達貢神廟，此神廟即是三松及許

多培肋舍特人葬身之地（民 16:22-31 ）。

其另一神廟在阿市多得，培肋舍特人曾

將搶來的約櫃置於此廟中﹔但第二天達

貢神像在上主約櫃前俯伏在地﹔豎回原

位後，第二天又傾倒在地，且頭及四肢

皆斷，只剩其魚身，阿市多得人心中大

驚，惶恐不已（撒上 5:1 6) ; Jlt神廟至
瑪加伯時代猶存，被約納堂所毀（加上

10:38,84; l I :4) 

達貢原是阿摩黎人敬奉的神祇。自

很古以來即受幼發拉的河流域各民族的

敬奉，更是瑪黎（ Mari ）王國的最高神

祇。由此地隨著其高度的經濟、文化及

商業的影響，而亦將此敬禮傳入叔默

爾、阿加得、亞述及巴比倫，更西傳至

地中海沿岸。客納罕人以農業為主，故

奉達貢為五穀之神，並認為達貢一名，

含有「麥」的意思﹔但以魚業為生的培

肋舍特人，則認為達貢之名含有「魚」

的意思，故將達貢製成半人半魚的神

像。至於達貢神的真正原來本性，則已

無法確定，故學者意見分岐。不過主張

其為農業神明的說法，似乎更為有理，

蓋古代神明的來源多與大自然的現象有

關，雖然主魚神的說法，似乎與聖經的

記載更為吻合（繳上 5:4)

2141 達噶

Drachma 

希臘制的銀錢，它的價值猶如世界

一切的貨幣，因了環境的變遷，收成的

好壞，及有無天災人禍的發生或商業的

發達與否而不等。在黑落德及其他羅馬

2140 一 2143

總督時代，它等於一個「德納」（羅馬

制），亦就是三點五分公銀子（三毛五

美元）（路的：8,9)

見 1782 貨幣。

2142 遑陡

Thaddaeus 
見 1914 猶遠。

2143 遑陡大事錄
Acts of Thaddaeus, 
Actus Thaddaei 

本書為偽經之一，著於400至450

年之間，原文也許是敘利亞文。本書

的主要特點和價值，是由於依據主耶

穌和阿布加爾烏加瑪（ Abgar Ukkama) 

彼此來往的信件，其實這本大事錄就

是那故事的一種發展。按阿布加爾烏

加瑪是厄德撤（ Edessa ）的國玉，曾給

耶穌寫了兩封短信（公元前 74 年和公

元 15 30年），耶穌並予以答覆。當時

阿布加爾曾患重病，聽到耶穌行了許

多聖蹟，便派朝廷大臣阿納尼雅到耶

穌跟前，求耶穌來治好他的病，在他

的國內宣傳他的王國，如此可免除耶

路撒冷猶太人的傷害。但耶穌予以拒

絕，但許下升天以後，派他的一個門

徒到他那裡去。耶穌升天後，多默宗

徒便派遣耶穌七十門徒之一的達陡去

厄德撤醫好了阿布加爾的病症

(Euseb. I 13. ）。達陡大事錄即是此事
蹟的演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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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4 達味

人名，希伯來文意謂「被鐘愛的」

（？），是自冷人葉瑟的最小兒子，屬

猶大支派（撒上 16: 10 ﹔ 17:12,13﹔編上

2: 15 ：，盧 4:17,22)

1. 達昧的生平
當撒烏耳國王被天主檳棄之後，撒

慕爾先知受主命赴白冷暗中給達味傅

油，立他為國王（撒上 l 6:4-12 ）。其

後，達味出現於宮中，作為撤烏耳的隨

員，因為他會彈琴（撒上 16:1823)

或謂自於國王賞識他的智勇，及殺死哥

肋雅的功績，而加以重用（撒上 17:55-

18: 5 ）。又因他年青英俊，智勇雙全，

大獲婦女們垂青（撒上 18:7 ），與圓王

之女米加耳成婚（撒上 18:27 ）。但是撒

烏耳卻心生嫉妒，怕其王位不保，乃圖

謀殺害達味（撒上 18:10,11 ）。達味逃

回家中，又得米加耳之助（撒上 19:11-

17 ），由家中逃往先知撒慕爾處稍住避

難（撒上 19:18-24 ）。後見不妥，乃逃

往加特人王阿基士處，佯裝瘋子而自救

（撒上21:11-16 ）。撤烏耳國王的兒子約

納堂從中調和失敗（撒上20: 1-42 ），自

此達味與國玉的關係完全破裂，開始過

逃亡的生活（撒上 21－撒下 1 ），手下已

有一批隨從，與他出沒於猶大山區及乃

革布曠野中。

國王及約納堂死後，定居於赫貝

龍，被立為猶大王（撒下2-4 ），與北方

仍然忠、於國王之子依市巴耳的數個支派

對立。但他不願以武力強爭王位，乃與

撒烏耳的大將阿貝乃爾展開交涉，可惜

阿貝乃爾被達味的將軍約阿布由嫉視而

加以謀殺，達味甚為痛心（撒下 3:

日，34 ）。另外兩位前國王的軍官暗中將

依市巳耳殺死，意圖向達味邀功，但達

味卻將二人殺死，以罰其誠君之罪（撒

下 4:5-12 ）。終於七年之後，全國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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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擁護達味為玉（撒下去 1 5 ）。達味首

先向培肋舍特人開戰，將之驅逐出境，

並佔領他們的一部份土地，將版圖鞏

固，後來更攻克耶京（撒下 5:6-9 ），並

以耶京為全國的首都，其理由是耶京的

地勢險峻易守，且位於全圓的中心，並

且未曾屬於任何支派，正好避免彼此之

間的嫉妒，以實行統一全國的政策。當

約櫃被移往耶京之後，它更成了政治及

宗教的中心，這實在是達味的明智之

舉。之後，他預備在耶京為上主修建聖

殿（編上22:2-15 ），訂立聖殿中禮儀的

制度（編上 23-26 章），調查全國戶口

（撒下24:1-9 ），組織軍備及民政（撒下

8: 15 18; 20:23 26：，編上18:14-17 ﹔ 27:

1 5 ），平息北方數個支派的叛變（撒下
20:1-22 ），開拓疆土，先後打敗培肋舍

特人（撒下去 17-25 ﹔ 23:9-17 ），厄東

人（撒下 8: 13 等），並使摩阿布人進貢

臣服（撒下8:2 ），佔領阿孟人部份土地

（撒下 10: 1 ﹔等 12:26-31 ），戰勝阿蘭人

（撒下 8:3-9 ）。以民國土之大，為歷史

向來所無，自大馬士革至紅海的廣大地

區，盡~以民所有。

不過除這些豐功偉業的光榮歷史

外，達味亦有他的缺點。他與巴特舍巴

通姦，殺害其夫烏黎雅（撒下 l 1 ）﹔之

後達昧的長子阿默農強姦異母姊妹塔瑪

爾（撒下 13:19 36 ）﹔阿貝沙隆的反叛

及被殺（撒下的： 1 19:9 ）﹔王朝內的勾

心鬥角等皆造因於達味的罪過（撒下 12:

10-12﹔列上 1 ）。達味年老多病，死後

被葬在「達味城」’享年七十，其墓地

在乃赫米雅（厄下 3: 16 ）及耶穌（宗 2:
29 ）時代，仍盡人皆知。

2. 達昧的為人
雖然他犯過罪但卻也充分的作了補

贖，而那些罪過並不浪滅他人格的完整

及高尚。他是一位精明正宜的政治家，

不忘職權，秉公行政，謹慎斷決，在宗

教方面他有單純堅固的信德，在興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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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屬傲，在痛苦中不失望（撒上 22 汀，

數下 l 6:10 等），作任何事之前，先請

示上主的旨意（撒上 22:3 ﹔ 23:2,9)

是深得天主歡心的人（撒上 13:14 ），的

確是一位理想的國王，聖經的作者多以

他為一位偉大的藝術家：悲歎撒烏耳和

的納堂以及阿貝乃爾死亡的動人哀歌是

他所作（撒下 l : 19-27; 3:33 等），此

外，還作了一首凱歌（撒下 22 ），和不

少的聖詠。

3. 達眛與默西亞

在創3: 15即己暗示一女人的後裔將

戰勝惡魔﹔天主許給亞巴郎在他的後代

中要出一位救星（創 12:3 ﹔ l 8: 18 ; 22: 
18 ）﹔臨死的雅各伯預言這位救星將出

於猶大支派（創49:8 12 ）﹔巴郎術士謂

出於以色列（戶24: 17 ）。不過這一切的

暗示及預言，到了達味的時代，經過納

堂先知才有了具體的表示。達味的王國

從此是「永遠的」’即便他的後繼人中
不少是不堪當的，但其王朝仍不會滅

亡，直到有一位更偉大更理想的「達

味」一默西亞，來建立上主理想完美

的王國（撒下7 ）。雖然有些學者否認這

篇預言的歷史性，但事實上若沒有它，

則後來全部聖經的一貫思想則無法解

釋，蓋後來的默西亞論大都以此為出發

點：亞毛斯預言「達味帳幕」的建立（亞

9: 11 ）﹔歐瑟亞預見厄弗辣因人的重新
服從達味王朝（歐3:5 ）﹔依撒意亞預言

達味王朝的不朽不滅，耶京的神聖不可

侵犯，及國土的廣大無邊（依9: 1-6) ' 

葉瑟樹幹的重新發芽（依 l I: 1-8 ），以
及這個嫩芽將使伊甸園的生命復甦’充

軍者歸家，完備的正義，及普遍的和平

將重臨人間﹔百年之後耶肋米亞預告，

耶京及聖殿毀滅之後，將有新的以民出

生，一些古老的禮儀，將歸無效，這新

的以民仍將以耶京為首都（耶7 ）。這位

先知的有生之日雖在達味王朝多難之

秋，但他仍堅信不移地強調此王朝的光

2144 

榮重建，以及新國王的來臨，猶如再生

的達味（耶23:5,6 ﹔ 30:9 ﹔ 33:15-18 ）。

厄則克耳亦走同樣的路線，預報聖殿的

毀滅，及充軍的人將周圍環繞達昧的將

來繼承人（貝的4:23,24 ﹔ 37:24,25 ）。充
軍之後，哈蓋將希望寄於達咪的後裔則

魯巴貝耳（蓋2:21,23 ），區加利亞預告

達味王朝的再興（匣 12:8 ）﹔這時代產

生的聖詠亦為此作證（詠 89 ）。只有在

阿斯摩乃王朝時代，這種以達味為依據

的默西亞論才稍有褪色，而偏重於大司

祭王朝，不過，為時甚短，而且即在當

時及耶穌誕生之後，仍有許多猶太經師

在期待著達味王朝的再興。總之，舊約

的作者們無不在以達味為中心，來暗示
或預言未來的默西亞。

新約時代作者們的注意力卻集中於

基督身上。達味只是默西亞的預像。耶

穌按血統是「達味之子」，他繼續及完

成達味的工程。瑪竇在他著作的開端即

稱耶穌為「達味之子」（瑪 I: 1 ），其後
這種稱呼屢見於不同人的口中（瑪9:27 ﹔

12:23 ; 15:22 ; 20:30 ; 21 :9,15﹔谷 10:

肘，峙，路 l 8:38,39 ）。耶穌是「達味的

嫩芽及後裔」（若 7:42﹔羅 l :3﹔弟後 2:

3﹔默 5:5 ﹔ 22: 16 ）。在預報基督誕生

時，天使說：「上主天主要把他祖先達

味的御座賜給他」（路 I :32 ）﹔耶穌受洗

後有聲音來白天上：「你是我的愛子，

我因你而喜悅」（路3:22 ），這正是納堂

預言的回音：「我要作他的父親，他要

作我的兒子」（撒下7: 14 ）。耶穌傳教時

口口聲聲所講的「天國」’若沒有達味

王國在先，也很難使人了解，二者先後
互相呼應。伯多祿在聖神降臨日（宗 2:

29等），保祿在安提約基雅（宗 13:22-

41 ），以及雅各伯在耶京宗徒會議上
（宗的： 16 18 ），都曾將基督的光榮與達

味相比較，並強調在基督身上應驗了舊

約中對達咪的許諾。耶穌榮進耶京，群

眾歡唱：「那要來的我們祖先達味之

國，應受讚揚」（谷 l 1: I 0 ），反映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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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對耶穌的心理。耶穌在比拉多面前沒

有否認他是國玉，而只是將天國的意義

加以解釋。

初興教會特別注重達味聖詠’以之

證實及堅固自己對耶穌的信心。聖保祿

在致希伯來人的書信上，廣泛的引證聖

詠，以證明基督永為君王，永為大司

祭，並說他的司祭品位遠超過肋末的司

祭品位（希 5:5﹔等 7: 11) 

見 2500 默西亞論。

2145 違味城

City of David, Civitas David 
見 1336 耶路撒冷。

2146 達夫乃

地名，此名之由來是以阿頗羅神所

愛之女神而得名。位於安提約基雅西南

約九公里處，風景優美，有山有水林木

叢生，是敬奉阿頗羅的聖地，為當時公

認的避難處所。耶京的大司祭放尼雅，

為逃避默乃勞的陷害，曾避難於此（加

下4:33,34 ），可惜終於被殺。在此建有

阿頗羅神、阿爾特米女神（宗 19:23 等）

及其他神明的廟宇，是人們集會的地

方，也是荒唐淫亂的地方。歷史所稱

「達夫乃之風俗」’即謂倫理道德墮落

的習俗。

2147 達理阿

Darius 

人名，來自阿拉美文，意謂「支持

天主者」’是三位波斯國王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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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連理阿一世（ 522-486) 
繼坎拜柚茲為波斯王。在他為王之

初，波斯大亂，政權衰弱，不少的官員

叛變爭權奪位。達理阿一世是一位精明

多才的國王，漸漸平息、內亂，鞏固自己

的王位，此一門爭歷十九年之久。內亂

既平，乃大事改革內部組織，將全國分

為二十行省（即史稱著名的波斯總督制

Satrapiae ） 。這些行省在民法及軍事上

各自為政，但與國王保持著密切連繫，

以確保各省的稅捐。巳力斯坦為第五行

省。因為這種嚴密有效的組織，國勢大

振。其統治權竟東達至印度，惟西方之

阻力仍大，於是出兵西征，佔領特辣克

及馬其頓等希臘城市。但進兵希臘本土
時，在瑪拉敦（ Marathon ）地方卻大敗

於希臘，時在 490 年。此後不久，達理

阿一世便與世長辭了。舊約稱他為「波

斯王」（厄上4:5,24 ﹔ 6: I ），或簡稱「波

斯達理阿」（厄下 12:22 ）。當以民回國

後開始建殿的時候，遇到種種的困難，

因精神飽受刺激而有灰心之感，再加上

經濟的困難，是以重建聖殿工程之進行

非常緩慢，幸蒙達理阿國王曾經捐助了

一筆款項，困難始得解決（厄上 6: 8 

10) 

2. 達理阿二世（ 424-404) 
是阿塔薛西斯一世與一外族妾所生

的兒子，故有諾托斯（ Nothos ）之外號

（意謂雜種）。他的王朝多次發生叛

變，他以殘酷的手段平息內爭。猶太人

著名的厄肋番廷文件，大部份寫於他的

任期內﹔同時幾乎半數的慕辣秀模形文

字板片，亦於此時完成。

3. 達理阿三世（ 336-330) 
是波斯帝國的最後一位君王，他能

登極為王乃得助於太監巴哥阿。此太監

先將國王之父阿塔薛西斯三世毒死，而

扶正達理阿，但不久之後，這位險惡的

太監亦被達理阿三世毒死。本來他是一
位足智多謀的國王，富有統治的本領，



畫一
一
一

十 2148 - 2151 

奈何天時已過，英雄無用武之地，被逼

與大亞歷山大國王作戰，結果是節節失

敗，只好向東方的波斯行省逃去，企圖

於瑪待地方再組大軍。不過亞歷山大勢

如破竹，所向無敵，先後佔領了巴比

倫、穌撤及波斯波里，波斯帝國的大勢
已去，不可收拾，國王本人被巴客特黎

雅（ Bactria ）的省長貝索（ Bessus ）所

暗殺。舊約稱達理阿為波斯及瑪待的最

後一位國王（加上 I: I) 

2148 達理克

Daric, Daricus 

是波斯帝國的金幣，其名來自達理

阿一世。在聖經上提及以民供獻金錢及

首飾時，格外是在充軍之後，曾數次提

到這種錢幣的名字（編上 29:7﹔厄上 2

69﹔厄下 7:70等）。至於它與現今貨幣
的等值，則不清楚。

2149 違瑪黎

Dama「is

一位雅典婦女，當聖保祿在阿勒約

帕哥講道時，她同一位官員，名狄約尼

削者，同時歸化，是聖經上僅提的二位

歸化人教的雅典人（宗 17:34 ）。聖金口
若望謂她是狄約尼削的妻子

(PG.峙，669 ），但不知聖人有何依據。

2150 達尼爾
Daniel 

見 2151 達尼爾書。

2151 達尼爾書﹝達尼爾l
Book of Daniel, Uber Danie/is 
[Daniel] 

人名，按字源學來講，意謂「天主

是我的審判者」﹔按古語意謂「天主是

審判者」。舊約裡有此名者，共有四

人：一個是達味的兒子（編上 3: I ），另

一個是和厄斯德拉一齊由巴比倫歸國的

族長，即依塔瑪爾的後人達尼爾（厄上

8:2﹔厄下 10:7 ）﹔此外，則 14: 14,20; 
28:3也記載了一位名叫達尼爾的人，但

這位達尼爾列於諾厄及約伯之間，可能

這位達尼爾根本不是猶太人。按近代在

烏加黎特或辣市沙木辣文件上記載，他

是一位非常賢明公正而且濟貧恤孤的君

王，但他喪子後，雖曾長時間苦苦向神

哀求，也未能使他見子復活，由此看

來，則 14: 14 所提的達尼爾似乎暗示這

位君王。最後即達尼爾書內的主角，亦

即我們所願談的達尼爾先知。
按達尼爾書所載，達尼爾原屬皇宮

貴胃之後裔，在拿步高於公元前 605

年，攻陷耶京後被榜往巴比倫，在該地

與其他三青年特蒙皇上垂青，被選充當

宮廷裡的侍役，因而皇上特使他們受加

色丁人的教育，享皇室裡的待遇。但達

尼爾與他的同伴，卻堅守猶太人有關飲

食的教規，不願因吃皇上所賜的佳看而

沾污自己，因而天主賜給他特殊的智

慧，使他能詳夢解釋神視。他曾為三位

君王服務：即為拿步高王解夢，為貝耳

沙回解釋神視，未後幫達理阿王治理朝

政（ 6:4 ）。按達尼爾書上的記載推算，

他的公開生活，是由拿步高主三年，即

公元前 605 年始，直至居魯士三年即公

元前 536 年止，將近七十年之久，是以
達尼爾活了相當高的年齡。關於他逝世

的事，聖經上隻字未提，因而我們也無

從得知。

達尼爾書的名稱，一如若蘇厄、盧

德傳等，由書內的主角而得名，全書共

1251 



2152 畫一
二

十

十四章，其中除了 3:24-90 一段及 13,

14兩章，因只見於希臘文及由希臘文譯

出的拉丁文及今日各種譯本，而不見於

瑪索辣希伯來文經卷內，因而後世稱為

次正經部分外，其餘首正經部份可分前

後兩編：前編（ 1 6 ）是歷史的記述，後

編（ 7-12 ）是神視的記述﹔但在這首正

經部分內，由 1:1 2:4a 及 8:1-12:3 為希

伯來文，至於中間 2：的－ 7:28 則為阿拉

美文。何以一書有兩種語言？尤其兩種

語言並非按內容（ 1-6 歷史記述， 7-12

神視記述）來分配，至今仍未有一決定

性的解答。既不能證明，阿拉美文部份

是由希伯來文譯出，（因為何以只譯中

問一部份）？同樣也不能證明，希伯來

文是譯自阿刺美文。比較可取的理由是

作者在他著述此書時，認為當時不少的

人既通曉阿拉美文，為了存真起見，把
他所蒐集到以阿拉美文寫的史料（ 2

7 ），不加翻譯，引用在自己的著作

內，（除了 2: l-4a 的開端一段，為使人

更易當作聖經接受，乃譯為希伯來

文）。再不然即是作者本精通上述兩種

言語，以他認為適當的理由（後人不得

而知），就這樣寫了他富有歷史性的先

知書。至於所謂次正經部份，按一般學

者的公見，認為原文仍是閃族語言（阿

拉美文或希伯來文，不得而知），因這

稱為次正經的希臘文內，仍可看出帶有

閃族語風，雖然13:54-58有舞文弄墨的

地方，這可能是譯者採較自由的譯筆。

此外，舊約中也不乏舞文弄墨的例子，

如米7: I l 等。由以上所說種種難題，故
對本書成書的年代，頗不易下一決斷。

不過除次正經最後的部分，即 13 ﹔ 14兩

章，極可能原是獨立的片斷記述，而為

最後編輯者加在本書外，其他各章則前

後互相呼應，思想一貫。至於13章有關

蘇撒綿的故事，有的古卷置於本書首，

即第一章（參看希臘譯本），由於蘇撤

納故事發生在達尼爾青年時，所以將該

章置於書首，就時間來說，很適合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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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至於 3:24-90 一段，也可能是一

獨立的片斷記述，且為充軍期的猶太人

所熟識，但在全舊約裡，除此處外，再

沒有更適於加入此一段記述的地方了。

為此，一般經學者認為目前的達尼爾

書，原非一作者在一氣呵成之下所寫

的，而是由一位編輯者，在蒐集了已在

民間所流行有關達尼爾的片斷記述，而

編毒害為目前的達尼爾書，時間大約在瑪

加伯時代，即公元前 165 年左右。

神學：本書雖分歷史和神視兩種記

述，以及附有蘇撒納、貝耳、和大龍的
故事，但總觀全書的內容與目的，顯而

易見有一中心思想：即天主是宇宙萬物

的統治者：「是他變更四時季節，是他

廢點君玉，也興立君王」（ 2:21 ）﹔有靈

與無靈之物（有靈如驕矜的拿步高君

王，使他形同牲畜（ 4: 30 ），貝耳沙區

一夜之間為人所殺（ 5:30 ），無靈如火，

獅子3 :46-56 ; 14:31 42等），無不服從
天主旨意。本書另一極重要的思想，即

作者以默示錄體敢示給世人有關未來默

西亞神圓的建立（ 7: 14,22 ），預示這神

國必先遭受一段極困難的時期（ 7:25)'

但最後必獲得勝利，而且永遠常存（ 7: 

27 ; 12: 1-3; 2:44 ）。無疑這一書為瑪

加伯時代遭受迫害的猶太人，供給了極

大的鼓勵，即為新約時代歷代的信友，

也是一滿蘊安慰的寶書。

見775亞述、 2482默示錄文體、 32人子、

2500 默西亞論。

2152 達瑪奴違

Dalmanutha 

耶穌在第二次增餅後，同門徒們乘

船所去的地方（谷 8: 10 ），應在加里肋

亞湖西岸，此地名在對觀福音上稱為瑪

加丹（瑪 15:39 ），更有一些手抄本讀為

瑪格達拉。它確在何處，則無可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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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意見紛耘，不過大多數的學者，以

為瑪3日丹應是由瑪格達拉演變而來，或

謂是它的抄誤。果真如此，則達瑪奴達

應處於瑪格達拉的附近，或亦有人謂就

是瑪格達拉。

註：瑪格達拉（Magdaia）：是瑪利

亞瑪達肋納的家鄉（~需 27:56,61 ﹔ 28: I 
等），意謂「塔」或「樓塔」。瑪的：39

的瑪加丹大概是瑪格達拉之誤。谷8: 10 

的達瑪奴達亦然。它是加里肋亞湖西岸

上的一個小漁村，至今猶存。

2153 達耳瑪提雅

地區名，該區多島嶼及半島，在亞

得里亞海之東岸，現屬南斯拉夫，以往

屬依里黎苛地區（羅 15: 19 ），公元前

180年，歸屬羅馬帝國，公元 10年被劃

為羅馬行省，改稱為帕諾尼雅

( Panonia ）。在新約中只提過一次，即

保線通知弟茂德，「弟鐸去了達耳瑪提

雅」（弟後 4: 10) 

2154 酬資

Salary, Salarium 
見 71 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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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力斯坦是金屬礦藏不太豐富的地

方，鉛礦雖然見於北部的赫爾孟山及南

部的阿卡巴（Aqabah ）海灣一帶，但是

聖經時代的以民，從來沒有加以閒採利

用，聖經上所提及的鉛，大都是自提洛

運入（出 27:12 ），不少次鉛與鐵及錫相

提並論（戶 31 :22﹔則 22:18,20 ﹔ 27: 12 ; 
德46:27 ），並且這三種金屬的分類，在

當時也是十分模糊不清的。出的 10 謂

以民的敵人像鉛沉入深淵，可能是由魚

網上所繫的鉛塊，而取譬設喻，約 19:

23,24 則是指用以書寫的鉛質板而言。

另外也有些聖經地方，格外是在君政時

期及充軍之後的著作上，指出以火熔化

鉛礦，而製造鉛的方法（依 I :25﹔耶 6:

29﹔亞 7:7,8；匣 5:7,8)

見 2472 錫。

2156 預定﹝宿命論l

Predestination, Praedestinatio 
[Determinism, Determinismus] 

聖保碌獨有的神學理念（弗 I :3-14 ; 

羅 8:28-30﹔格前 2:7﹔弟後 l :9,10) 
這「預定」與天主的旨意有極密切的關

係（見意志），因為它是天主旨意的決

定（弗 l :5﹔弟後 I :9 ）、計劃（弗 I: 11 ) 
和奧秘（弗 I :9 ），說得準確點，是這決

定、計劃和奧秘的一部份，因為天主旨

意的這決定、計劃和奧秘包括五個步

驟：預選、預定、召叫、成義和光榮

（羅 8：凹，30)
這全盤的奧秘，是超越時間的，因

為「在創世以前」（弗 I :4﹔格前2:7﹔弟

後 I :9 ）已計劃下來的。這遠自創世以前

的計劃的重心，就是基督，因為天主願

意他是萬有的元首（弗 l : 10 ）。這是聖

保祿在弗 I :3-14短短的11節內強調了 l 1 

次的（以希臘原文本計算）：在基督內

( 1 汀， 1 1, 1 2, 1 3 a ）、在他內（ 1 : 

4,7,9,13蚓、藉著基督（ 1 :5 ）、藉天主

聖子的血（ 1: 7 ）、在天主的愛子內（ 1: 

6 ）。既然天主在創世以前，不是因了

我們的善行（弟後 l :9 ），而是自動地在

基督內定下了這個永遠的計劃（弗 3

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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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因此，這計劃不外是天主對人類

愛的結晶（弗 1 :5 ），是豐厚的恩寵（弗

1 :7 ,8﹔弟後 l :9 ），是超然的祝福（弗 l : 
3 ）。正是為了這個緣故，擬定這計劃

的天主，堪受讚美（弗 l :3) 
這計劃’這預定，有遠近的目的：

近目的是使他預定召選的人，今世在基

督內成義（羅 8:30 ），即獲得救贖與罪

過的赦免（弗 I :7 ），接受聖神的印證（弗

1: 13 ），成為聖潔無疵（弗 l :4 ），肖似

基督的人，因而成為他的弟妹（羅 8:

29 ），成為天主的子女（弗 l :5 ）和產業
（弗 I: 11 ），來世獲享光榮（羅 8:30﹔格

前2:7) ，蒙受完全的救贖（弗 l : 14) ' 

獲得不朽的生命（弟後I: 10 ）﹔遠目的，

即最後目的，就是為了自己的光榮。聖

保祿在弗 I :3-14短短的l l節中，三次強

調：「頌揚他（恩寵）的光榮」（弗 l : 

6,12,14) 
雖然這「預定」的恩典，在我們還

未有生以前，純粹出自天主的愛心，但

是，在聖保祿的腦海中，這並不是說我

們預定蒙召獲救的人便注定得救，不必

為自己的得救操心，因為我們還得付出

我們的努力，聽信福音，付諸實行（弗

I: 13 ），全心愛慕他（羅 8:27 ）。正是

為了這個緣故，聖保祿勸勉斐理伯教友

說：「你們要懷著恐懼戰慄’努力成就
你們得救的事」（斐2: 12 ）﹔也是為了這

個緣故，他自己也苦身克己，奴役自己

的身體，以免給別人報捷，自己反而落

選（格前 9:27 ）。因此，天主從無始之

始對人出自愛心的預選，不但不剝削人

的自由，更不是注定了人的命運，而是

要求人自由合作的一個「愛的計劃」

見 1848 揀選，召選、 678 成義、 2046 意

了，于叭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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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7 預言

Vatici nation, Vaticinatio 
見 457 先知，先生H職責。

2158 預像、預像論

Type, Bible Typology, 
Typus, Typo/ogia Biblica 

希臘文“typus＂一字，有許多意

義，指肖像、表象、式樣、印跡、圖

樣、模型，以及書信體裁等。舊約，希

臘通行本，即七十賢士譯本和新約，指

「式樣」’見出 25:40﹔宗 7:44﹔希 8:5 ﹔
指「模範」’見弟前4: 12﹔得前 1 :7﹔伯

前 5:3﹔鐸 2:7﹔指「規範」’見羅 6: 17 ; 
指「鑑戒」’見格前 I 0: 5 11 ﹔指「表

樣」’見斐 3: 17﹔指「榜樣」’見得後

3:9 ：以上各項意義，都屬於人倫範圍﹔

可是羅 5: 14 ：「但從亞當起，直到梅

瑟，死亡卻作了玉，連那些沒有像亞當

一樣違法犯罪的人，也屬它權下：這亞

當原是那未來亞當的預像」。這節內用

的「預像」一字，顯然是另有一種意

義：亞當第一預表亞當第二 基督﹔

一個歷史上的人物 第一個亞當，預

像另一個歷史上的人物 亞當第二，

基督。按聖保祿的見解，以民在梅瑟領

導下，經過曠野往許地去這事，同樣也

是新約時代天主的選民，在基督領導

下，往真實的福地一天父的家鄉去的
事的預像（格前 10:1-11 ）。像這樣的預

像，在希伯來書中尤其不少。大概可

說，按羅、格、希三書，預像乃是一人

物或一事實，由於天主的措置，預示未

來另一人物或另一事實。

「預像」有別於「寓言」（ allegory) ' 
因為「寓言」雖然含有高尚的，或屬於

宗教的道理，但卻缺乏可能性，比如主義

9: 1 18和 13:1-16 ：事實上並沒有「智慧

主婦」，也沒有「愚昧太太」，而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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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智慧」及愛「愚、昧」的人。寓言是

文義之外，另有寓意。這寓意是外來

的，大抵是由作者在原意之外加上去

的，而不是由歷史上的人物或事實自然

生出來的。這種寓意，就新約而言，尤

其在迦4:24及默的一些地方可以見到。

福音內的「比喻」（ Parable ），有時含有

寓意的成分，寓言有時也含有「比喻」

的成分﹔可是現在不討論這些，只就舊

約討論「預像」。

怎樣知道一些舊約的人物和事實，

乃是新約人物和事實的預像？我們的答

覆是，由聖經本身及教會古老普遍的傳

授。

聖經本身對此作證，比如先知描寫

默西亞時代的幸福生活，好徵引伊甸的

喜樂和平安，甚至以伊甸的喜樂和平

安，乃是默西亞時代的和平與幸福的預

像，請對照創 2:4-25 及歐 2:21-25﹔亞

9: 13﹔則 34:26 。原而且亞當轄制一切動

物（創 2:20 ），在默西亞時代，野獸也

要馴服於人（則34:25 ），彼此和睦相處

（依 l 1 :6 ）。加音和亞伯爾由樂園被逐出

後，就彼此不睦，而演出兄弟互相殘殺

的事（創 4:8-16 ）。在默西亞時代，則

不然，人「要安居樂業，不再受人恐

嚇」（則 34:28﹔參見米 5:9﹔依 2:4 ）。

則 47:7-12 將新耶路撒冷，默西亞王國

的首都，描寫得有如一個新的樂園。這

種預像性也貫徹猶太偽經，如巴路克默

示錄、哈諾客、肋末遺囑等﹔連在新約

內的聖若望默示錄及聖依肋乃所提及的

「長老遺言」中，亦可見到。

按聖保祿的意見，原而且亞當是未來

的亞當←默西亞的預像（羅5:14 16：，格

前 15:20,45,48﹔哥 3:9,10﹔弗 4:24 ）。
亞當既是默西亞的預像，厄娃自然是聖

教會的預像（弗5:21,32﹔參見創2:24和

雅歌）。聖保祿注重第一個亞當和第二

個亞當一基督﹔聖若望在他的默示錄內

特別暗示伊甸樂園真正實現在聖教會內

(22:1,2﹔參見 2:7 ﹔ 22: 14 19 ）。聖教

會初期的教父和歷代的聖師，用預像論

來解釋樂園、亞當和厄娃的預像性，並

不是憑自己的想像，而是依據聖經及一

些從宗徒們和宗徒弟于一脈相承的傳
授。如果沒有這些傳授，就很難解釋何

以聖猶斯定、聖依肋乃、德都良、聖盎

博羅削等，敢肯定厄娃是聖母瑪利亞的

預像，就如亞當是吾主耶穌基督的預

像。

雖然我們在此不願討論亞歷山大里

亞准羅（ Philo) （公元前 30 ？～公元後
的？）預像論的原理，但不能不提及希

伯來書的作者，很多次按照准羅的原則

來詳解舊約，並且准羅預像論的原則，

也曾為亞歷山大里亞神學院的大師，如

龐﹔武諾（ Pantenus ）克肋孟、奧利振等，

以及他們的拉丁後學，如聖師盎博羅削

等所接受。
諾厄時代的洪水（創6-9 ）在舊約就

已視為天主未來作為的預像，見依 24:

1 6 ﹔ 28:14-18等。天主未來的作為，不

但是屬於刑罰，可也是屬於慈憫，如同

在洪水時代→樣，見依 54:8-10 °依聖

詠，諾厄獲救於洪水，以民在梅瑟領導

下獲救於埃及，也是天主將來會拯救自

己選民的預像，見詠 46 ﹔ 74: 12-14﹔參

見依曰：9,10﹔德44:17-19﹔至於新約見

瑪 24:37 39﹔伯前 3:18-21 ﹔伯後 3:3-

10 ° 

亞巴郎祭獻依撒格（創 22 ），也含

有預像的意義，見若 3: 16﹔羅 8:32﹔希

11:17-20 。聖教會的教父和聖師，很愛

將祭獻依撒格作為耶穌祭獻的預像，如

巴爾納伯書（偽經 7: 3 ）依肋乃 （ Adv.

Haer. IV 5,4 ）、德都良 （ Adv. Marc. III 

18; Adv. Jud. 10 ）、猶斯定（ Dial. XI2. 
3 ）、聖西彼廉、聖依拉略、聖亞大納

削、金口聖若望、德教多勒及聖多瑪斯

等。

以民出埃及、過紅海、立盟約、 40

年漂流曠野等等事蹟，按全部聖經，即

舊新二約，都是未來更偉大的事蹟的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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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歐 2:14,15 描寫默西亞時代，有比

昔日以民在曠野懷著熱忱追隨自己的天

主、雅威。參見歐 8:13; 12:9,10; 13: 

4 。依撤意亞同樣利用出離埃及事，來

描述默西亞時代，見出 13:21 對依 4:5 ﹔

11: 15 ; 43: 16 21 。為依撒意亞新「出

谷」事且與出離巴比倫充軍之地相似，

甚或遠遠超過第一次「出谷」’見出 17:

6對依48:21,22 ﹔ 49: 10 ; 52: 12﹔出離埃

及時「急迫離開埃及」（出 12:39 ），出

離充軍地時，「不必慌張，更不必奔

逃，因為上主要走在你們前面，以色列

的天主將作你們的後盾」（依 52: 12﹔參

見耶 23:7,8；則 20:33﹔米 5:9 等）。關

於新約要超過舊約，見耶 31:31-33﹔希

8:6-13 。

新約更將「出谷」作預像切實貼合

在默西亞身上，見歐 11: 1 對瑪2: 15﹔依

40:3 對瑪 3:3﹔出曰：20﹔拉 3: 1 對瑪 l 1: 
10 °耶穌領洗後，聖神領他至曠野，受
魔鬼的試探（瑪4: 1 ），就如昔日以民四

十年之久在曠野受試探（出 17: 1 ﹔申 4:

3 ; 6: 16 ﹔ 8：凹， 16 ）。再者，耶穌的日

在曠野禁食，表現自己是「第三個梅

瑟」和「誠實的以色列」：如同梅瑟是

立法者，耶穌亦然﹔是以民的拯救者，

耶穌更是（出 20﹔瑪 5-7) 。梅瑟曾選

立了 70 位長老（戶 11: 16 ），耶穌也選

取了70位門徒，治理新以色列十二支派

（路 10: 1) 
若望福音較對觀福音更以耶穌是位

遠超過舊梅瑟的新梅瑟﹔天主藉耶穌在

新約所作的事，遠超過藉梅瑟在舊約所

作的事：昔日在曠野中天主住在帳幕

內，如今天主的「聖言」永遠存留在耶

穌內，藉耶穌而存留在新以色列于民

內，因為耶穌是天主的真實的帳幕，真

實的聖殿（若 1:1-18 對出的：36 ），懸

在竿上治愈人民致命傷的銅蛇，是令人

出死入生，懸於苦架上的耶穌的預像

（若3: 14對戶21:8,9 ）﹔天主給在曠野的

選民降下的「瑪納」’是耶穌將自己的

1256 

十三畫

體血賜給新選民作飲食的神糧的預像

（若 6:31,58 對出 16:14,21 ）﹔逾越節羔

羊是耶穌自作犧牲的預像（若 18:28 ﹔

19:36對出 12:6,46 ）等。關於「出谷」其

他的預像性，參見格前10:1-13﹔伯前 1:

13 2:10﹔希 3:3 5; 8:5-7,12; 9:11-12 ; 
12:19-24 。

以上所述只包括舊約內一些重要的

人物或事實，聖經為首的作者一天主

聖神，使這些人物和事實都含有預像

性。由於聖經具有這種預像的意義，教

父以這種預像意義來解釋聖經，原沒有

什麼可奇處﹔雖然不可否認，教文有時

過於應用預像釋義，但不能因此就否認

聖經內含有預像的意義﹔過於只是不合

乎事實，否認事實就是違犯真理，錯誤

更大。舊約和新約同是出於一個天主，

自然前後互相呼應輝映。全部聖經既然

證明天主曾預定一些人物和事實，作為

未來人物和事實的預像，信仰天主的

人，以聖經為天主對人的敢示的人，又
怎能不相信而加以否認？

見2078經義、 1942象徵、 1831寓言、 269

比喻、 270 先知。

2159 預備日

Friday in Passover, Parasceve 

指安息、日的前一天而言（谷 1 5: 

42 ），在這一天應當準備第二天安息日

所需要的一切，故稱「預備日」。這種

措施的由來，是因為在安息日這一天，

應當停止一切工作（出 20:10 ﹔ 23: 12 ; 

31: 15; 35:2 ：，申 5: 14, 15﹔肋 26:2﹔耶

17:19 27﹔瑪 27:62 等）

見 2138 愉越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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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0 鼓

Tambourine, Tympanum 

一種在舊約上多次提及的樂器，多

被用於宗教敬禮（撒下 6:5﹔編上 13:8 ﹔

詠 68:26 ﹔ 81 :3 ﹔ 149:3 ﹔ 150:4 ），或盛

大的慶典上（創 31 :27﹔依 5: 12 ; 24:8; 

30:32﹔約 21: 12 ）。擊鼓的人可能是女

人（出 15:20﹔民 l 1 :34﹔撒上 18:6﹔耶

31 :4 ），也可能是男人（撒上 10:5﹔詠

81 :3 ﹔ 150:4 ），大約是依盛會慶典的性

質而定，比如在宗教的集會上，鼓手大

都是男人，而在民間的慶典上，則多為

女人。
見 1412 音樂，樂器。

十四畫

2161 僑民

Immigrant, Advena 
見 384 外方人。

2162 僕役﹝軌事﹞
Deacon, Diaconus 

這一名詞在聖經上的意義很廣，用

法也很多。思高聖經譯本多譯作「僕

役」。普通的說法有「主人的僕役」（谷

9:35 ﹔ 10:43﹔瑪 20:26 ﹔ 22: 13 ; 23: 
11 ），外教的執政者是天主的僕役（羅

13: 1-4 ），比較狹意的說法有：教友是
基督或天主的僕役（若 12:26﹔格後 l I: 

23 ﹔ 6汀，4﹔參見得前 3:2﹔格前 3:5﹔哥

1 :7; 4:7 ）﹔寓意的說法則有某一種勢

力的僕役，比如撤彈（格後 l 1: 14, 15 ）、

福音（弗3:6,7﹔哥 1 :23 ）罪惡（迦2: 17, 

2160 - 2163 

註：此處思高譯本作「支持人」）、割損

（羅 15:8 ）及新盟約的僕役（格後3:6 ）。

執事：除了上述的「僕役」意義之
外，在新約中另有兩個地方，是指教會

中的一種階級而言（思高譯本作「執

事」）。他們在管理教務上是監督或長

老的助于（斐 l : 1 ﹔弟前 3:8,12 ）。為盡

他們的職蕩，應具有與監督或長老相似

的本性及超性的優長（弟前 3:1,13)

協助監督或長老們料理行政。這是教會

的一個新組織、新職位，不見於外教人
的行政機關，故此也無適當的希臘文名

稱，故此採用了普通常用的「僕役」一

詞，來指稱初期教會這種獨特的職位

執事。他們的成立及職務很可能出

於宗 6:2 。至少是宗徒們時代制定的，
殆無可疑。這可由保祿的書信，尤其由

教會獲得自由發展以來的傳統，得到證

明。

2163 偽經

Apocrypha 

此名是由希臘文的一個形容詞而

來，意即「隱藏的，暗密的」。位離兄

弟教會平常以此字，指稱天主教所謂的

「次正經」（ Dei巾rocanonical ）：至於天

主教所謂的「偽經」，他們平常多稱作

“Pseudepigraph。”，意即「偽書」，他
們用以指稱天主教所謂「次正經」的中

文名稱，不外「不經之書」’「次經」或

「外傳」。為天主教人土，偽經是指那

些以聖經為題材及命名類似聖經，而未

經教會承認為聖經的古老著作。

偽經尤其出現在公元前後的兩個世

紀中，學者大都依它們的內容分為舊約

1. 舊約偽經
它們明顯表出當時經師之間的兩種

趨勢：注重法律，傾心歷史。這些偽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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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是以希伯來文或阿拉美文寫成，但

原文已盡遺失，留傳於後世者，大都是

些希臘文的譯本。今按舊約書目分類如

下列諸書：

1.1 歷史書﹒喜年紀或稱小創世紀、

亞當厄娃傳、依撤意亞致命錄、

厄斯德拉卷三、瑪加伯卷三。

1.2 哥︱︱誨書：十二聖祖遺囑、撒羅滿

聖詠、撒羅滿詩歌、默納舍禱

文、瑪加伯卷四等。

1.3 先知書：哈諾客書、梅瑟升天

記、厄斯德拉卷四、巴路克默示

錄、厄里亞默示錄、厄則克耳默

示錄、息彼拉神論等 α

這些書都是寫於猶太人遭殃受害的

時代，故此它們的主旨，是在鼓勵同

胞，堅持等候來日的勝利。

2 新約偽經
j原於基督徒，但其中所記不一定常

屬正道，這些錯道理至今大部分仍保存

在希臘文本內。今照新約書目之分法，

開列如左：

2.1 福音：希伯來人福音、厄彼翁人

福音、埃及人福音、十二宗徒福

音、伯多祿福音、多默福音、雅

各伯原始福音、救主童年福音、

尼苛德摩福音等等。

2.2 宗徒大事錄：伯多祿、保祿、伯

多祿及保祿、若望、安德肋、多

默、斐理伯、巴爾納伯大事錄

等。
2.3 書信：耶穌與阿布加爾、格林多

人致保祿、保祿致辛尼加、辛尼
加致保祿書信等。

2.4 默示錄：伯多祿、保祿、多默、
童貞聖母默示錄等。

偽經的產生，大部份是由於人們的

好奇心及宗教的熱誠，好意地將一些聖

經上的漏洞加以補綴，如耶穌的童年生

活，宗徒們的結局，及有關末世論的問

題等。這些書由於它們的題材、背景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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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聖經有關，無怪乎有些書在個別的教

會中，曾被利用及被列入正經書目中，

如厄斯德拉卷三竟被列入希臘聖經書
目。至於新約作者，有時引用了偽經上

的話，並不相反天主默感的道理，按學

者們的意見：格前 2:9﹔弟後 3:8﹔猶 9:

14 節等，都是取自偽經。

偽經的存在，使我們更清楚地明瞭

聖經的時代背景，能幫助解決許多的困

難，尤其在兩者比較之下，使我們更能

確定聖經的真實性，因為它們的文筆簡

明樸賞，不如偽經似的，富於幻想的渲

染，以及文詞的修飾。

聖教會的禮儀，受偽經的影響非

淺，格外在許多經文方面，如亡者彌撒

的祝文，來自厄斯德拉卷四 2:34,35 。

其他一些慶節亦然，如聖母獻耶穌於主

堂節。公教的許多藝術作品，尤其是圖

畫，多自偽經取材。

2164 圖書館

Library, Libraria 

世界上最古的圖書館，大都與當時

的神廟或君玉的宮殿，有密切的關係，

而且是相存並立的。被考古學者所發現

的古圖書館，有下列數個：

(1) 尼尼微的圖書館，為亞述王亞述

巴尼帕耳所建立（公元前 668-

626 ），在其中發現有文件達兩萬

種。

(2) 培爾加摩的圖書館，它是當時小

亞細亞的重鎮及宗教中心。其國

王阿塔路（加上 15 :22 ）及厄烏默

乃（ Eumenes ）在此建立了圖書

館，內有不少的手抄本為後人所

發現。建館的時代約在公元前三

世紀末棄。

(3) 埃及亞歷山大里亞的圖書館為埃

及、拉哥王朝仆托肋米一世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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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285 ）。學者在此發現了大
批以草紙寫成的書卷。

(4) 谷木蘭圖書館，這是在聖地所發

現惟一的圖書館，見「谷木蘭」

條。

在加下 2: 13-15 提到乃赫米雅及猶

大瑪加伯的圖書館，這是聖經上第→次

清清楚楚地提到對舊約聖書的搜集，並

說明在這圖書館中，已藏有列王紀、先

知書及聖詠。

2165 夢

Dream, Somnium 

在一切古代民族中，夢境無論在宗

教、政治、軍事以及個人的生活上，都

具有重大的意義及價值，它被視為一種

神明意旨的奇妙昭示（見戶口：6 8) 

在我國自然亦不例外。關於夢境，不只

在古老的卷冊上有所討論記載，就是目

前在一般平民的心理上，也仍然起著非

常大的作用及影響力。它多次被視為即

將發生事物的預告及徵兆。這種例子在

聖經上是屢見不鮮的（創 37:5 10 ; 40 ; 

41 ：，民 7: 13, 14：，撒上 28:6,15﹔達 2: 1 ; 

4:2﹔艾補錄已 2﹔ 11: 5 12：，加下 15:
12 ），卻很少有被解釋為自然心理反應

作用的（訓 5:2 ：，依 29:8 ）。天主在夢中

許給亞巴郎要獲得大批的後代子孫（創

15: 12 ），在夢中顯示給雅各伯（創 28:

10-22 ）、基德紅（民 6:25,26﹔見 7: 13-
14 ），在基貝紅顯現給撒羅滿（列上 3:

5 15 ）、在拿步高國王宮殿中顯現給達

尼爾（達 2: 1; 4: 1,2 ; 7: 1 等），以及在
史羅聖所中顯現給幼童撒慕爾（繳上

3) 
既然夢境在古代的各民族中有如此

重大的價值，而夢境在古代的人看來又

是如此玄妙，是以不是任何人可以對它

加以解釋的。聖經上指出只有「智

2165 - 2166 

者」’才可以解釋夢境（創 41 :8 ）。所

謂之「智者」時與術士及巫士相提並論

（出 7:11,22﹔達 2:2 ﹔ 4:3 ﹔ 5: 15 ）。可

是在聖經上，巫術的實施是為明文所禁

止（肋 19:26﹔申 18: 10 ），是以聖經上

多次將解夢的能力歸於天主的恩寵及天

主神力的作為（創 40:8 ﹔ 41:16,38﹔達

1:17; 2:28 ; 4:5,6; 5:11,14 ）。

中國的大型廟宇中，多設有地下

室，稱之謂「尋夢殿」’是為召神夢眉立

示的特別設施。古代其他民族的廟宇

中，也有這種設備，但是聖經上卻向來

未明確指出是否在以民間也有這種「尋

夢殿」的存在，雖然有些學者強調幼童

撤慕爾的夢境，就是在聖所召夢的結果

（撒上的

不可否認的是，在任何時代，任何

地區，都有自私自利的小人，假借夢境

來愚弄鄉民，自己從中取利。是以無怪

聖經很早就提出警告：一切引導人敬拜
邪神的夢境都是假的，藉這種夢境騙人

的人，應被處以死刑（申 13:2-6 ）。耶肋

米亞更不遺餘力地向這種人攻擊（耶23:

16-32,27夕， 10 ﹔ 29:8,9﹔見匣 10:2-3 ）。

在新約中夢境雖然仍保存了舊約的

特色及重要價值，但是已非常少見。在

福音上只有瑪實記載若瑟及三位賢士所

獲得的夢境散示（~馬 l :20 ; 2: 12 ，日， 19,

22 ），以及在耶穌苦難史上比拉多的妻

子所作的夢（瑪27:19 ）。此外，新約卻

記載了兩人同時獲得的同一異像，即掃

祿（保祿）與門徒阿納尼雅（宗 9: 10-

16 ），以及伯多祿和科爾乃略同時所獲

得的同一異像（宗 10: 1-11:8) 

見 2073 睡眠。

2166 寡婦

Widow, Vidua 

指婚後丈夫去世之婦女。按舊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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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寡婦有一特別的服裝，但它的特徵

是什麼，不得而知。總之，別人一見，

即可識別她們是寡婦（創 38: 14﹔友 8:

5 ）。舊約裡除友弟德，是一極富有的

寡婦，又囡解救了被圍困的城而為以民

譽為女中英雄外，通常常與孤兒並提，

列於世間不幸的人中。是以梅瑟法律明

文禁止苛待寡婦與孤兒。甚至說如果有

人苛待了寡婦，天主必將為她們報復，

使苛待寡婦者的妻子成為寡婦（出 22:

21-23 ）。申一書內，也三令五申地要

人對寡婦予以照顧（申 14:29 ﹔ 16: 

11, 14; 24: 17-21 ; 26: 12 ），且把侵犯
孤兒寡婦權利的事，列於可咒罵的罪中

（申 29: 19 ）。但事實上以民，尤其以民
中的領袖，多未能守好這些法律，這由

先知們的言論可得到證實。在先知們的

講道中，幾乎沒有一位先生日不在這一事

上對以民，尤其以民的領袖加以譴責

（依 l: 17 ﹔ 10:2﹔耶 7:6 ﹔ 22:4；則 22:7 ﹔
匣 7: 10 等）。不過，寡婦究享有什麼樣

的實際權利，聖經上沒有詳細說明，但

有明文規定，即丈夫死後，如無見子，

而丈夫有兄弟者，則丈夫的兄弟有責娶

他們的兄弟媳婦，代兄弟立自司﹔如無兄

弟或見子者，則可回返父家，自由再嫁

（創 38:8-1 1 ，訝，盧 l :8-9; 3:9-13 ; 4: 
5, 10﹔申 25:5-9 ）。見代兄弟立闢律。

至於從新約方面來看，新約裡對寡

婦似乎特別富有同情心，每提及寡婦多

半是加以讚揚，如在聖殿裡得見耶穌聖

嬰的亞納（路2:36-38 ）﹔耶穌為憐憫納

因城的寡婦，使她的見子得以復活（路

7:11 13 ），藉不義的判官不肯為寡婦仲

冤的比喻，來訓誨人祈禱要有恆心（路

18: l 8 ），盛讚窮寡婦對聖殿的慷慨捐

獻（谷 12:41-44 ），譴責法利塞人對寡

婦的剝削等（瑪23: 14 ）。宗徒時代為了

照顧希臘人的寡婦，因而選立了七位執

事（即六品）（宗 6: 1-6 ）﹔因了寡婦們

的哭求，伯多祿使死了的女信友塔彼達

復活（宗9:36-42 ）。總之，由新約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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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看來，寡婦仍如在舊約中一樣，是值

得人間情的不幸的人。而耶穌對寡婦特

別照顧，是為了完成他身為默西亞所負

有的伸張正義，保障人權的職責。

之後，當聖保祿傳教時，對寡婦問

題的處置，作了較明確的指示。首先寡

婦可以自由再嫁，不過，如有寡婦不願

再嫁，而願居寡以更自由之身事奉天

主，則更為可取（干各前7:39-40 ）。但年

紀尚育的寡婦，聖保綠則認為讓她們更

好再嫁（弟前 5: 14 ）。此外，聖保祿將

寡婦分為兩種，一種為有家庭或子孫的

寡婦，一種為無依無靠，保祿稱為真作

寡婦的。為第一種寡婦，她們的家庭或

子孫有責照顧她們的生活，為減輕教會

的負擔，使教會能供養那些真正的寡

婦。為第二種寡婦，似乎當時有一種寡

婦團組織，為加入這一寡婦團，保祿規

定了有以下的幾個條件： (l ）不少於六

十歲﹔（2）只作過一個丈夫的妻子（即

只結過一次婚）﹔（3）必須有行善的聲

望，如善教育過子女，款待過旅客，洗

過聖徒的腳，擱濟過遭難的人，勤行過

各種善工（弟前 5:3-15 ）。關於這一寡

婦的組織，大約即是在初期教會內服務

的女執事。至於女執事在教會內究竟盡

的是什麼義務，新約內毫無提及。不過

據經學家的意見，大約不外宣講要理，

服侍病人，照顧窮人和旅客等善工，當

然一切都在教會權威的指示下進行。這

樣她們為教會服務，而教會則有對她們

的生活有予以照顧的義務。

見295代兄弟立制律、 1687執事、 2162僕

役。

2167 雷達
'T"IA 

Nymphas 

人名。哥4: 15 說：「請你們問候勞

狄刻雅的弟兄，也問候寧法和她家裡的



＋四章

教會」。由此可知寧法是勞狄刻雅的一

位教友，且相當富有，因為她家裡有廳

房可供教友聚會使用。在聖教初興時，

在教友家裡集會，舉行「分餅」禮，即

我們今日所說的彌撒禮，是相當普遍的

（見羅 16:5﹔格前 16: 19﹔費 2節）。不

過寧法是一男教友或女教友，因抄本的

異文，無法決定。我們根據某些學者譯

為「在她家裡的教會」’即以寧法為一

女教友，不過若有人以寧法為一男教

友，也不能說他解錯了。

2168 對觀福音問題

Synoptic question, 
Quaestio Synoptica 

所謂「對觀福音問題」’是討論前

三部福音，即瑪、谷、路，俗稱對觀福

音的由來和其著作的互相關係的問題。

這三部福音從各方面來看是那樣的相

間，以致該問：彼此之間是否有文學上

的相屬關係？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

那一部福音是最先寫成的，以作其他福

音的藍本？是否還應持守古時教會的傳

授，以瑪竇福音為最先寫成的？

另一方面，當我們把三部福音拿起

來對讀的時候，又理會到其中有許多互

相差別的地方，以致叫我們疑惑彼此之
間能有相屬的關係。如果前三部福音沒

有相麗的關係，那麼又怎樣解釋對觀福

音彼此之間那麼多相同之點？聖經學者

研究此一問題，已經二百年之久，但至

目前還未得到一個圓滿的解決方案。不

過，為了問題的所在，我們先把三部福

音從幾方面來對照一下：

1. 問題實況的解說

1. 1 福音內容的對照

三部福音所記載的，一半是一樣的

事，即耶穌傳教時所行的奇蹟’所講的

2168 

言論和比喻，最後記述所受的苦難與復

活。除此以外，每一部都含有一些獨特

的資料。谷所獨有的，佔十分之一，瑪

佔十分之三，路佔十分之五。

谷所記載的，除了 40 至 50 節以

外，都包含在瑪內，但只有一半包含在

路內。瑪和路所記載的，絕大部分是相

同的，約佔二百三十餘節，不過，儘管

三部或兩部福音那樣彼此接近，但論到

幾件重要事蹟時，譬如耶穌復活的記

述，就有很大的差別。同樣，記述耶穌

的童年史時，瑪干日路可說彼此毫無關

係。

1.2 結構和記事﹔欠序的對隕

前三福音的結構，大概說是相同的

（見「福音」條），但與第四部福音卻大

有區別：前三部福音在記述耶穌傳教

時，只提及一次上過耶路撒冷，而若則

記述了數次在耶京施教之事。

關於記事的次第，路雖然有時跟谷

有差別，但大半隨谷，而瑪卻有其特殊

的次第。那末，為甚麼對觀福音的作者

不用一種按照年代的記事次序，而用另

外而且同樣的結構，但在記述事蹟的次

第時，時又多次互相有差別？

1.3 文詞的對照

當述事或記錄耶穌和別人所說的話

時，三位聖史用的文詞多次完全一樣

（在此還應注意一點，即當時說話的人

是用阿拉美語，而福音是以希臘文寫成

的）。這一點顯示出前三福音必有相屬

的關係﹔但在論到要緊的事及重要的話

時，兩部或三部福音所記述的卻有了差

異，譬如「天主經」（瑪 6:9-11﹔路 11:

2-4 ），成聖體的話（瑪26:26－凹，谷 14:

22-25﹔路 22:1520 ），即有所不同。

這一切不能視為偶然。前三部福音

或者起源於同一的口傳，且同時根據一

些書寫的資料，或者在文學上有相屬的

關f系，而作者也另採用了些特殊的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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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解答問題種種方案

古時的教父們大都沒有注意上述的

問題，遇到前三部福音在表面上彼此有

些相反的地方，則（如聖奧斯定）設法

將不同的記述加以調和。

再者，因為自從第二世紀末起，教

會通常排列四部福音的次序為瑪、谷、

路、及若。教父們也就以這次序為先後

寫作的次第。據聖奧斯定的意見，先寫

的福音即是後寫的福音的藍本，谷即是

瑪的縮本。

自從十八世紀起，聖經學者才開始

研究對觀福音問題，至到目前提出了許

多學說，試答這一複雜的難題。最主要

的學說如下－

2.1 原始福音說

這些學者主張：瑪、谷和路都源於

一本早已用希伯來文或阿拉美文所編寫

的文件。此文件譯成希臘文後，就成了

三部正經福音的淵源，如此可以明瞭三

部福音的相同性。又因為這希臘文的原

本在不同的地方，或者有所增添，或者

有所刪改，因此出現了這「原始福音」

的不同的版本。三位聖史就是各依不同

的版本編輯了自己的福音，因而出現了

不同的記述。

此學說所依據的「原始福音」，在

教會的口傳裡’沒有任何憑據可證明它

的存在。除此以外，誰也得承認，聖史

並不是編輯者，而是真正的作者。聖路

加亦證明，在其寫福音之前，曾查考了

「許多」巳編成了的「記述」（路 l :2 ）。

2.2 口傳說

這學說認為前三部福音一切記述的

來源，是初期教會的口傳，或宗徒的

「教理講授」。此口傳早已有了一種固

定的形式（見「福音」條），不過，宗

徒們和傳道員，為就合某處聽眾的心理

與風俗，將講授多少加以更改，以適應

所遇到的環境，這樣，在教會的三個中

心地點，即耶路撒冷、羅馬、和安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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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雅，便產生了多少不同的「教理講

授」。瑪源於耶路撒冷，谷出於羅馬，

路出於安提約基雅。
這一學說，雖然有其根據與優越

處，但不夠為解釋三部福音在次第和文

詞上的相同。這樣的相同必須出於筆錄

的文件。

2.3 互依說

按照這一學說：最先寫的福音為其

他福音的根源。有些學者主張瑪是先寫

的福音，但更多的學者以為谷是其他福

音的淵源。天主教的學者大半認為在正

經上現存的瑪以前，有一本阿拉美文的

瑪竇福音，谷即是依據此一福音為藍

本﹔以後出的希臘文瑪（即現存的瑪）

又多少依賴了谷，路也依賴了谷。
這一學說雖有其根據，但不能解釋

三部福音中那麼多不同之點。

2.4 二源說

據這一學派的意見，認為谷是直接

源於宗徒的口傳，而最先寫下的福音。

在谷內多記述事蹟’而少記載耶穌所講

的言論。論事蹟的記述，瑪和路都依賴

了谷﹔但瑪和路所記載的耶穌的言論，

卻源於另外的根源，即是所謂的「主的

言論集」。據支持這學說的許多基督教

學者的意見，此「言論集」’原來大概

是耶穌所說的單句或黨言的彙集。路加

多次引用了這一集中的單旬，放入自己
的福音中﹔而瑪竇卻將單句編黨成六篇

比較長的言論。除了這兩個淵源之外，

這兩位聖史還採用了自己所搜集的一些

資料。

「二源說」實可解釋三部福音大概

的異同，為此，也有些公教學者擁護此

一學說。不過，在 1912 年，羅馬宗座

聖經委員會，勸導公教學者不要「輕易

擁護二源說」。委員會出這一道訓令，

持有兩個緣故： (1）支持這學說的學者，

否認教會關於三福音寫作時期次第的歷

代傳授，即不承認瑪竇曾以其本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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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了第一部福音﹔（2）他們亦否認正經上

的第一部福音為瑪竇宗徒所寫的福音。

雖然有此訓令，仍有些公教著名

解經學者，以「三源說」為解決對觀福

音問題的最好方案。不過他們認為所假

定的第二源，即「主的言論集」’就是

瑪竇宗徒原來以阿拉美文所寫的「言論

集」。這本言論集譯成希臘文後，就成

了正經上的瑪和路的淵源。雖然稱之為

「言論集」，但此最先出的文集，也記

載了事蹟的模概，並且大體上說，與正

統的瑪是一樣的。

今日的學者，自從聞始研究聖經

「文體形式批判學」以來，已不很注重

「二源說」，因為漸漸了解編賽福音的

歷史是很複雜的。在初期的教會內，雖

然早已有些關於耶穌言行的文件（路 1:

2 ），但最重要的仍是教會生活的口

傳。無論在禮儀中，或在傳道，或在教

理講授時，這口傳逐漸發展擴大，因

此，連所已有的文件也受了影響。此

外，不要忘記，望史們不是編輯者，而

是各有自己神學目的的著作者。

3. 結論

讀了對觀福音問題癥結之所在，並

且看了學者為解決此問題所推想的假設

以後，不得不承認，沒有一種學說貢獻

出一個完善的答案。依我們看，除了

「原始福音說」以外，其他的學說都含

有些合理的根據，都供給了一些解決問

題的幫助﹔但單純地獨立起來，沒有一

個學說可以講解三部福音彼此之悶的異

同問題。

為明瞭福音寫作的歷史和對觀福音

的互相關係，應注意且應看重以下的事

實：

3 .1 按教會自從第二世紀初的一致的

歷代傳授，瑪竇宗徒以本國文

字，即阿拉美文，寫了最初的福
音，或如帕丕雅稱之為「言論集」

（見「瑪竇福音」條）。這部福音

2168 

的主體還存在於瑪內。

3.2 關於馬爾谷福音，按教會自古以

來的傳授，是依據怕多綠的宣講

而寫成的。谷的記述是這麼生動

與活現，使我們不得不承認其著

作者並沒有依據瑪或路，而是具

有其獨立的特殊性質（見「馬爾谷

福音」條）。依我們看，現有的四

福音中，谷是最早的著作。

3.3 瑪和路的作者大概引用了谷，這
樣可以解釋三部福音為甚麼在述

事的次序和言詞上的相同。看來

瑪和路的作者也多少修改了谷的
文體和語調。

3.4 瑪和路之間沒有互相依賴的關

係。但看來路加曾引用了瑪竇宗

徒原來以阿辣美文所寫，且被譯
為希臘文的「言論集」。由此可以

明白，為什麼瑪干日路在記載耶穌

所說的話時多相接近。

3,5 最主要的是：必需注重生活的教
會口傳為三部福音的淵源這一事

實。由於各地的口傳多少有些差

別，因此三部福音的不同記述也

就可以了解。

3.6 雖然福音的作者曾依賴了口傳或

書面文件，但他們不只是蒐集者

或編輯者，而也是具有各自獨特

性的著作者。每位聖史在他所寫

的福音中，都刻上了其特徵的印

證。越研究對觀福音，越可看出

每部的特徵’尤其是每位聖史的

神學目的。

對觀福音問題，經過了二百年的研

究，使我們多少明白了編著福音的歷史

經過。認識這歷史當然有益，但重要的

並不是福音編著的過程，而是聖史所顧

意宣傳的福音內容。

1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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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9 榨酒池

Winepress, Torcular 

聖地的榨酒池多是建築在葡萄園中

（依 5:2﹔瑪 21 :33 等），按照葡萄收獲

的多少，而建成或大或小的榨酒池，將

收穫的熟葡萄就地置於池中，出工人來

赤足踐踏（厄下 13: 15 ），使其汁水順著

池中的小渠順流而下， j主入另一池中，

保存起來，成為釀酒的主要原料﹔再將

踏過的殘餘部份以磨石壓擇，務使其水

份完全榨乾。這種收害。及榨取葡萄的工

作是愉快的，有不同的歌曲小調載於聖

經，工人們一面操作，一面歡唱。夜間

就在葡萄園中露宿過夜，的確別有一番

風味（依 16: 10﹔耶 48 :33 ）。但這並不

是說榨酒的工作是輕鬆易為的，相反

的，它是一種相當吃力的工作。工人們

汗滿衣襟是可相像得到的（依的：2-3 ）。

在埃及出士的一張壁畫上證明榨酒工人

是全身赤裸的，兩手捉住繫在上面的繩

索而操作，以免滑倒，這與聖地的榨酒

工作，大概是大同小異。如前所說榨酒

池大都是建於城外田野之間，以就近操

作﹔但聖經上亦曾提及耶京國王的榨酒

池（匣 14: 10 ），但未被考古學所證實。

禾場與榨酒池在聖經上是人民富有

及安居樂業的象徵（戶 18:27,30：，申 15:

16 ; 列下 6:27 ﹔ 約 24: 1 l ﹔主義 3: 10) 
而榨酒的操作卻也是上主審判萬民的象

徵（哀 1:15﹔依的：2﹔歐 9:2﹔默 14: 19 

20 ; 19: 15) 
至於榨取葡萄汁之後的真正釀酒的

步驟，聖經上郤很少提及。考古學家在

聖地發現了一些酒池、酒缸之類的東

西，大都已殘缺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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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0 槍矛、標槍
Spear, Lancea 

聖經上的槍有兩種：一種是長槍，

一種是短槍或亦可稱為標槍。長槍原來

只是一條削尖的木棒（鴻2:4 ）、後來才

在尖端加上一個金屬的槍頭。士兵用它

來作肉搏戰（撒上 19:9 10; 20:33) 
在田野間紮營的時候，將之插入士中，

使其直立身旁（撒上 26:7 ）。短槍或標

槍是一個金屬的尖頭，繫於繩素或裝在

短木柄上。它有兩種作用，即可以近擊

亦可以投擲（蘇 8: 18﹔耶 6:23 ）。考古

學者曾經發現了不少的古槍及標槍。若

望提及士兵以長槍刺透了耶穌的肋旁

（若 19:34)

見 915 武器。

2171 愧樹

Willow, Salix Babylonica 
見 2099 聖經中的植物。

2172 滷汁

Lye, Borith 

是一種含有鹹汁的植物，可用來作

潔淨劑，而它的原名 Borith 來自「潔

淨、洗淨」之意。按熱羅尼莫，它生長

在巳力斯坦的潮濕地帶，是很有價值的

洗衣劑。

聖經上只提過兩次：第一次（耶 2:

22 ）在拉丁通行本上係譯音，作 Borith ﹔

第二次（拉 3: 2 ）則作「漂布者用的滷

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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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3 漁夫

Fisherman, Piscator 
見 1806 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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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意謂「樹枝」’原是撒烏耳

的一個奴僕’竟獲得寵幸，由奴僕而變

成國玉的親信，生有十五個兒子，手下

並有二十個僕人，供其指使。達味由他

獲悉撤烏耳僅存的後代，名叫默黎巴

耳，是約納堂的兒子，撒烏耳的孫子，

居住在羅德巴耳。於是達味將約納堂的

產業重歸於他，並令漆巴管理默黎巴耳

的財物，更將之接入宮中，與國王同桌

共食（撒下9 ）。當達味逃避阿貝沙龍叛

變時，漆巴備好牲畜及食品飲料，供國

王及其隨人使用，心想買好國王，企圖
佔有他所代管的全部財產，遂控告默黎

巴耳有重登王座的野心。達味竟信以為

真，果將前者的全部財產盡歸漆巴（撒

下 16:1-4 ）。阿貝沙龍的叛變流產之
後，國王重返耶京。此時漆巴率領自己

的隨人，出來迎接國王（撒下 19: 18 ）。

向來對國王忠心耿耿的默黎巴耳也出城

向國王表示歡迎，並對國王的責間為自

己作了坦白的辯護，這時達味才真相大

白，但是，既然已有對漆巴的許諾在

先，此時不宜完全翻案，於是命令將財

產平分給二人（撒下 19:25-31 ）。不少
學者以為達味這種作風是有其政治目的

的，即是將二人分而治之，同時削弱二

人的勢力以免後患。這種說法，基於達

味過去的一貫作風，是很有其可能性

的。

2175 漆冬

Sidon 

城名，意謂「捕魚之地」’是排尼

基最古老及最重要的城市，位於地中海

岸，在貝魯特南四十公里處，今名撒依

達（ Saida ）。它的名字早已見於阿瑪爾

納文件及烏加黎特和埃及的文件上。它

的航海事業甚為發達，曾稱霸於希臘海
域，但是不久克里特卻後來居上。漆冬

因著海軍的失敗，也就大約在公元前

1000年左右，失去了它的強權統治，而

受治於培肋舍特人，如此漆冬城的重要

性乃由提洛取而代之。於公元前 840 年

臣屬於亞述王沙耳瑪乃色三世，更以海

軍幫助了亞述王沙耳瑪乃色五世，包圍

克服提洛，以爭取前者的勢力。但是漆

冬在亞述人統治下的命運並不太合理

想，是以在厄撒哈冬玉時代，竟於公元

前 677 年起而作皮，但被國王擊敗，並

將它的居民俘擴充軍至亞述地區，甚後

漆冬落入波斯人之手。至此漆冬人雖然
開始過著比較自由的生活，商業經濟也

都有顯著的進步，已遠在提洛之上，但

終非自由獨立的國家，於是在波斯王阿

塔薛西斯三世時（ 358-338 ），重新圖謀

造反，結果又是得不償失，城市盡被破

壞無餘，居民被殺達四萬之眾，連國王

亦未能幸免。公元前 333 年又被希臘大

帝大亞歷山大所佔領。公元前64年落入

羅馬人之手，至公元 637 年受阿拉伯人
的統治，改其名為撒依達。十字軍東征

時，此地曾數次被佔領，成為爭奪的對

象。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土耳其人的勢
力範圓縮小’退卻，而被劃入黎巴嫩國
的版圖。目前約有居民四萬五千。

聖經與漆冬的關係：

1. 舊約時代

遠在「世界民族分佈表」上就已提

到客納罕生長子漆冬（即排尼基人，見

創 10: 15 編上 l 13 ）。它的邊界由漆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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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迦薩（創 10:19 ），則步隆與漆冬因此

連（創49: 13 ）。若蘇厄追趕聯盟敗軍直

至漆冬（蘇 l 1: 7-8 ），但未能將它真正

佔領（蘇 19:28 ）。漆冬人曾因壓迫以民

而受懲罰（民 10:12 ）。北國王阿哈布娶
漆冬王的女見依則貝耳為妻（列上 l 6: 

31 ）。則28:20-23 記載了反對她的預言

（亦見岳 3:4-6 ）。以民崇拜過漆冬的邪

神（民 10:6﹔見列上 l 1 :5 6：，列下 23:

13) 

2. 新約時代

耶穌在漆冬的邊境上，治好了當地

一婦人的女兒的病（谷 7: 24 ; 瑪的：
21 ），更經過漆冬地區走向加里肋亞海

（谷 7:31 ）。在審判時漆冬將受善待（瑪

11 :20-22 ）。在耶穌的聽眾中曾有漆冬

人（谷3: 1-8路 6: 17 ）。保祿在赴羅馬的
途中，受到漆冬信友們的款待（宗 27:

3 ）。黑落德阿格黎帕二世向漆冬人大

發雷霆，後者只好與之妥協，因需要國

王食糧的供應（宗 12:20 ）。按羅馬帝國

文件的記載，漆冬人善於手工業。它的

紫紅布更名噪一時，其次如玻璃及銅器

業，也是他們特有的技術。再者對天

文、哲學及藝術也有相當的成就。

考古學者未能在此從事徹底的挖掘

考察，因為大半的地方仍為居民所佔

有。已得到的結果，有公元前 1800 年

前後的陶器，及一座「海中堡壘」’是

十字軍東征時代的產物，並有四個古代

的碼頭，以及公元前十七世紀的勝尼基

公墓，及人形棺廓，足證深受了埃及文
化的滲透。

見405 左爾（提洛）

2176 漆拉

Zillah Selle 

女人名，意謂「陰影」或「庇護」’

是拉默客的第三個妻子，生于名突巴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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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音，是製造各種鋼鐵器具的匠人，其

女兒名叫納阿瑪（創 4:19-23)

2177 漆茲

Ziz, Sis 

一山坡名，見編下 20: 16 ，其意謂

「花」

2178 漆頗辣﹝史斐辣l
Zipporah, Sephora [Shiphrah] 

女人名，意謂「麻雀」’是米德揚

的司祭勒烏耳（亦名耶特洛，見出 3: 1) 

的七個女兒之一，梅瑟的第一個妻子，

生于革爾熊及厄里厄則爾（出 2:
16,21,22 ﹔ 18:4 ）。梅瑟後來在回埃及的

路上，某一黑夜正在露宿之際，天主要

殺死他。漆頗辣急忙給見子革爾熊施行

了割損禮，如此救了自己的丈夫（出 4:

24-26 ）。關於這記載的意義，學者們

有不同的解釋。其後漆頗辣帶著兩個兒

子，歸回父家居住，直至以民出離埃及

後才重歸團聚（出 18:2-6)

又出 l :15 ：埃及王吩咐為希伯來女

人接生的收生婆，其中一個名叫史斐辣

( Shipherah ），按希伯來原文，史斐辣
與漆頗辣原不相同，但希臘和拉丁通行

本，二名同譯作「漆頗辣」

2179 漆德克雅

Zedekiah, Sedecias 

人名，意謂「上主是我的扶助」

猶大最後的一位君王（ 598-587 ）。公元

前 598 年，巴比倫王拿步高佔領耶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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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其國王耶苛尼雅俘擴充軍巴比倫之

後，並末將猶大完全消滅。相反地，卻

委任了耶苛尼雅的叔父瑪塔尼雅為國

王，並改其名為漆德克雅，以證其王權

及土地人民皆為拿步高所屬，所支配

（列下 24: 17﹔編上 3: 15﹔見編下 36:9-

10﹔耶 37: 1 ）。此時他只有二十一歲，

是約史雅第三個兒子。

此時，在猶大仍有不少傾向埃及的

份子，來煽動人民及圓王，以圖擺脫巴
比倫的強權統治。耶肋米亞先知雖然極

力勸勉國王切勿與天主的聖意作對，而

反抗巴比倫（耶27-29 ﹔ 37:11-16﹔編下
36:11,12 ）。可惜國王胸無城府，易受

他人的懲蔥，結果聽從了官員及人民的
要求，與埃及建立了聯盟，宣佈獨立，

開始抗拒巴比倫（列下 24:20﹔耶曰：

59) 

巴比倫王拿步高的反應報復是十分

迅速的，就在公元前589年 10月 10 日，

率領大軍將耶京包圍（列下 25: 1 ）。此

時漆德克雅在驚惶之餘，立即向盟國埃

及求救，埃及也果然答應出兵相助。拿
步高暫將耶京解圈，轉而迎擊出兵的埃

及。埃及不成對手，收兵而歸，於是拿

步高再度轉兵將耶京包圍（耶 37:5, 7-9 ; 
見34:21 ），陷城之事指日可待。城中的

百姓在受盡飢餓迫害之餘，結果在漆德

克雅執政的第 11 年 4 月 9 日（即公元前

587年8月），巴比倫的大軍破城而入。
漆德克雅帶同隨員出東門而逃，企圖過

約但河向東遠逃。可是，就在耶里哥城

附近，被敵人活捉，解往拿步高坐鎮的

黎貝拉城。在那裡他親眼看見自己的兒

子們就地正法，而他自己則被別去雙

眼，充軍至巴比倫，大概不久之後，就

在巴比倫死去了（列下24:17-20 ﹔ 25 1-

7﹔編下 36: 11-2 l ﹔耶 39: 1-14 ; 52: 

此外聖經上名漆德克雅者尚有：

(1) 北國以色列的一位假先知，他曾

向以色列王阿哈布及猶大玉約沙

2180 - 2181 

法特妄自預言出征必獲勝利（列

上 22: 11 ) 

(2) 巴路克先知的曾祖父，瑪阿色雅

的父親，哈撒狄雅的兒子（巴 l : 
1 ) 

2180 漆刻拉格

Ziklag, Siceleg 

城名，其意不詳，是猶大支派最南

端的座城市（蘇的：31 ），被劃歸給西

默盎支派（蘇 19:5﹔編上 4:30 ），但實
際上直至達味時代，仍由培肋舍特人管

理統治，它只不過是屬於加特城的一個

村莊而已。加特的國王阿基士將之賜與

在自己國士中避難的達味，由此才正式

屬於猶大支派（撒上 27:6 ）。達味曾經

由此地出發進攻曠野中的遊牧民族（撒

上27:8-12 ），可是阿瑪肋克人乘達味不

在此村時，將它破壞焚燒。達味卻不甘

心受損，調兵追趕阿瑪肋克人，將之擊

敗，並搶了不少戰利品，將其中的一部

份，分給猶大支派的村民（撒上 30﹔撒

下 1: 1 ）。其後在此地達味收到了撤烏耳

父子陣亡的兇信後（撒下 1 :4 ），於是起

身前往猶大地區，受猶大支派2日冕為

王。充軍後一批猶太人重返此城整理家

園（厄下 i :28 ）。關於它目前的確切位

置，學者們意見仍未一致，但若說它就

是現在距貝爾舍巴西北約十九公里處的

色黎雅（ T. el Seriah ）廢墟，似乎更合

邏輯，因為它正好位於猶大曠野，又自

公元前 2000 年左右已有人煙。

2181 熊

Bea 「， Ursus
見 938 狗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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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2 獄函

Captivity Epistles, Epistolae 
Captivitatis 

指弗、哥、斐和費，因為從書信的

內容得知這些書信，寫於聖保祿被囚期

間（弗 3: 1; 4: 1 ﹔ 6:20﹔斐 1 :7，日， 14, 17 ; 
哥 4汀， 10, 18﹔費 1,9，帥，日，23 ），尚且

還得知是在同一環境下寫成的（弗6:21 ﹔

哥 4:7-10,12,14﹔費 23 ）。至於這被囚

的時期是指在凱撒黎雅被囚的兩年（宗

24:47 ），還是指在羅馬第一次被囚的兩

年（宗28:30) ？古代學者多主張前一意

見，現代學者則根據書信的內容（斐 1

13 ﹔ 4:22 ）多主張後一說，即主張獄函

於公元 61-63 年問寫於羅馬。寫作次序

大概是哥、弗、費、斐。對此，學者

意見無法一致。至於獄函的內容，除

了費可稱為解放奴隸制度的大憲章

外，其他三封書信（尤其是弗）都議論

高深的基督學（ Christology ）和教會學

(Ecclesiology ）。

2183 瑪竭

Sardonix 

是一種有斑文的透明寶石，多產於

阿拉伯及印度，天上耶京的第五座基

石，即是以此種瑪磁作成（默21 :20 ）。

見 430 玉石。

2184 瑪待

Media Medes Media Medi 

民族名及地名，它的字意來源不
詳。這個民族原居於伊朗北方的高原

區，在歷史上被視為亞述的居民，直至

亞述被波斯及瑪待人滅亡。第一個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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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民族的是亞述主沙耳瑪乃色第三

（公元前 858-824 ）。撤爾貢主（ 721-
705 ）亦曾攻佔他們的居地，將之合併

於亞述帝國的版圖。至此瑪待人好似是

一個四分五裂的民族，故不成國家。公

元前715年達堯谷（ Dayaukku ) （亦名德

約切 Deioce ）起而建圖，建都於厄克巴

塔納（ Ecbatana ），開始與亞述圖為敵，

並威脅亞述國之安全。亞述王亞述巴尼

帕耳（ 668-630 ）出兵征討，佔領七十五

城（可能是誇張之說）。雖然如此，瑪

待人的復興為強國，已是不可避免的事

實。他們的國王賈撤勒斯（ Cyaxares) 

終於公元前 625 年，與巴比倫王納波頗

拉撒結為聯盟，開始向亞述帝國進攻。

612 年佔領亞述京都尼尼微，終至將整

個亞述盡行毀滅。他們佔據了整個亞述

帝國的北方版圈，是為其歷史上的黃金

時代。可惜瑪待王國的壽命並不太長

久。其閻王阿斯提雅革被波斯王居魯士

於 552 年戰敗並廢立，其國土盡歸波斯
帝國所佔有。

瑪待人與聖經的關係：他們被視為

耶斐特的子孫（創 10:2﹔編上 1: 5 ）。北

國以民被亞述王榜往瑪待地區（列下 17:

6 ; 18: 11 ）。依撒意亞先知預言在進攻

巴比倫的民族中有瑪待人（依 21 :2﹔見

耶 51: 1 1 ，此處稱瑪待人的國王為居魯

士）。達 6: 1 ; 9: 1; 11: 1 論及瑪待人達

理阿為王，並論及瑪待和波斯人的法律

（達5:28 ﹔ 6:9,13,16; 8:20﹔艾 1: 19 ）。

厄上 6:2 則指明瑪待為屬波斯帝圓的一

行省。

見 927 波斯。

2185 瑪冬

Madon 

城名，有「競爭」、「爭辯」之意。

它的國王名約巴布者，曾經參與聯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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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圖抵抗若蘇厄的入侵。但事未得逞，

且身敗名亡（蘇 l 1: 1; 12: 19 ）。考古學
者皆認為它的現今地址就是哈廷

( Hattin ）地方，約在加里肋亞湖西八公

里處。

2186 瑪紅

Ma on 

人名及地名，意思是「居室」或「避

難所」

(1) 人名：猶大支派人，屬加肋布家

族，是沙買的兒子及貝特族爾的

父親（編上 2:45)

(2) 地名：猶大支派的一座山城（蘇

的：55 ）。撒烏耳追迫達味時，後

者曾來此處周圍之曠野避難（撒

上23:24-26 ），亦曾向瑪紅城的富

人納巴耳索求物質的援助（撒上

25:2-8 ）。此後聖經再未提及此

城。
它現今的位置是在赫貝龍南十二公

里處，今名為瑪因（ Hirbet Maim ）的廢

址。考古學家在此發現了達味時代的陶

器碎片。

2187 瑪納

Manna 

「瑪納」是由天上降下來的一種神

秘食糧，形似胡要種子，色澤如珍珠，

可以磨成麵’作成餅，滋味甘甜（戶 ll:

7-8 ）。它養活了在曠野中的以民（出 16:

4-35﹔申 8:3－峙，厄下 9:20﹔詠 78:
24 ），直至他們進入許地，吃食其地的

出產為止（蘇 5: 12 ）。在聖經上被稱為

「天上的食糧」（詠78:24-25 ﹔ 105:40)·

它除了安息日之外，每在夜間降下，每

2186 - 2187 

人按食量收集，如有多餘就必腐壞，太

陽一出來，即化為烏有（出 16:9-36 ）。

時至今日在西乃曠野中，仍有一種

名櫻柳的樹木，它每年在五、六月的夏

季中，排出一種液汁，夜間凝固，可以

刮取收藏，太陽出來後，就溶化，味道

甘甜，相似蜂蜜，至今貝杜因人仍利用

它來作餅糕，或溶化於水中作飲料， l視

為珍品。 1927 年一批猶太昆蟲學者曾

在此專事研究，得知它的液汁是由一種

睏脂蟲所造成。基於上述於是有不少的

聖經學者及唯理派人士，乃一口咬定，

這就是聖經上所說的「瑪納」’企固完

全否認它的超自然性。

不可否認的是二者的確有不少相似

的地方：出現於夜間或破曉之時，二者

有同樣的形狀及色澤，甘甜可食等。但

若說二者是完全一樣，則我們不能苟

同，蓋（ 1 ）西乃體柳的「瑪納」每年只

有兩個月可得，聖經的「瑪納」則除安

息日外，天天下降，積四十年之久。
(2 ）西乃的「瑪納」只見於禮柳樹上，

聖經的「瑪納」則隨以民之屑地而降，

蓋當時他們過的是遊牧遷移的生活。

( 3 ）西乃的「瑪納」向來就有，而至今

猶存﹔聖經的「瑪納」則是在以民進入

西乃曠野後的第二月的第十五日開始下

降，四十年後就隨天主聖意的措施完全

終止。

是以聖經所載的「瑪納」的超自然

性，是任何有善意及正常理智的人所不

能否認的。

「瑪納」在新約中被視為默西亞時

代的食糧（默 2: 17 ），耶穌自己所要賜

與的天上食糧。他的血肉形同天上食

糧，若與西乃曠野中的「瑪納」相比

較，他的血肉才是真正賜與世界及人類

的永生食糧（若6:22-51 ）。保祿明言曠

野中的食糧是聖體聖事的標記及預像

（格前 1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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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8 瑪尼
Man it』 s, Manilius 

羅馬的使者，他同昆突默米聯名寫

信致猶太人，表示贊同里息雅以前向猶

太人所賜與的特權（加下 11 :45 ）。其他

關於此二人的事，我們一無所知。蓋在

聖經及聖經外的文件上，找不到關於二

人的記載。

2189 瑪辣

Marah Mara 

地名，意謂「酸苦的」’位於叔爾

曠野中，距離埃及（過紅海後）約有三

天的路程（出 15:23 ）。按戶口： 8 9 是

以民在曠野中第一次紮營的地方。在此

地有一口苦水泉，百姓口渴難忍，開始

抱怨梅瑟。梅瑟將上主指給他的一塊木

頭，投入水中，於是苦水變成了甜水

（出 15:22-25)

納教米逃難時喪失了丈夫及兩個兒

子，歸來後向鄰人自稱叫瑪辣（即苦命

人之意，盧 I :20) 

2190 瑪黎

Mari 

瑪黎城，即今哈黎黎廢墟（ Te 11 

Hariri ），在阿步刻瑪耳（ Abu Kemal' 
敘利亞）之西北約十二公里的一個地

方。考古學者已在此地自 1934-1966

年，先後從事了十六次的發掘，證明它
是古近東最有價值的城市之一。遠在公

元前 4000 年已有人煙，且連綿不斷，

直至色霎苛王朝時代（公元前四至三世

紀）。它跟著歷史的演變，始終佔著重

要的地位。它的歷史可分為兩大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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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是自始至亞述王撒爾賈時代，

第二個階段相等於巴比倫帝國第一朝代

時代。在色霎苛時代已失去了它的作

用，而變成一個小村莊。

考古學者在這裡最重要的發現，要

算是數達二萬五千之多的模形文件，是

季木黎林（ Zimri-Lim ）國王的公文保管

庫，所存的檔案多是往來的公文信件、

商業契約及法律條文等。由這些文件中
可以清楚認識到當時的歷史，以及哈慕

辣彼王勢力的擴展，漸漸將邊鄰諸小國

消滅，最後瑪黎也被他征服。除上述發

現外，還掘出了不少屬於公元前兩千多

年的廟宇、宮殿、石器用具等，最使人

注意的是它宏大的宮殿，佔地竟達三公

頃，有房間三百，並有不少的庭院，偉

大的態像，美麗的壁圖，是它文化經濟

軍事的黃金時代的遺產。但是這一切皆

毀於哈慕辣彼的戰火，時在公元前1760

年左右，自此它失去了政治上的價值，

直至亞述帝國時代，再將它復興為軍事

重地，作為向外侵略的根據地。

正因上述的那兩萬五千刻版模形文

件，是與聖而且們同時代的作品，故此對

聖經的研究不無價值，比如，在這文件

上哈彼魯（ Habiru ）及本雅明（與後來
的希伯來人有關）之名曾不斷出現。這

很可能與特辣黑白烏爾遷徙至哈蘭的記

載有闢（見創 l 1: 31 ），蓋在一塊板刻上

載有同本雅明人訂立的合約。舊約先知

們講說預言的方式，也在這些文件上找

到對證。其次納蜀爾城名（見創 24: l 0) 

以及阿蘭人拉班的名字（見創 31: 20 
24 ），亦出現於這些文件上，更有巴力

斯坦的城市委日拉基士（見蘇 15:39 ）及哈

祥爾（見蘇11: 1 ）亦在這些文件上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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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1 瑪撒

Massah, Massa 

地方名，有「誘惑」的意思。聖經

上三處提到這個地名，並且每次都與默

黎巴連在一齊，只有戶 20:2 日默黎巴

單獨出現。在這裡以民口渴難忍，抱怨

梅瑟，而有擊石出水的奇蹟（出 17:7 ）。

梅瑟祝福，論及肋末，也提到這個地名

（申33:8 ）：最後一次出現是在詠95:8 ' 
也與「擊石出水」有關。至於它確在什

麼地方，學者至今未能確定。

2192 瑪薩

Massa 

人名及民族名，有「負荷」、「負

擔」之意，是依市瑪耳的後代之一（創

25: 14騙上 1:30 ），可能就是提革拉特丕

肋色爾三世年鑑上所說的瑪薩人。主義言

最後兩篇的標題上也提到「瑪薩人．．．」

（簽30: 1 ）及「瑪薩的君王．．．」（鐵31: 1 ）。

學者大都主張所謂的瑪薩人，是指居於

阿拉伯半島北部的人民而言。

2193 瑪士

Mash, Mes 

人名，意義不詳，按創 10：刃，是

阿蘭的見子，耶斐特的後裔，他的後代

成為後來阿蘭民族的一個部落，大概居

住在E美尼亞及美索不達米亞之間的山

區一帶。編上 1: 17的默舍客應是瑪土的

誤寫。

2191 2196 

2194 噶堂

Mattan, Mathan 

聖經上三個人的名字，原文有「禮

品」、「恩賜」之意：

(1) 是猶大邪惡的阿塔里雅女王垂簾

聽政時，盡職於巴耳廟中的一位

司祭，後來為起義的人民所殺

（列下 11: 18﹔編下 23: 17) 
(2) 耶肋米亞時代的一位長官名舍法

提雅者，曾在國王前控告先知，

他的父親名叫瑪堂（耶 38: 1) 

(3) 是雅各伯的父親，耶穌鞠養之父

若瑟的祖父（瑪 l : 15) 
見 1294 耶穌基督的族譜、 2260 赫里。

2195 瑪竇

Matthew, Matthaeus 
見到96 瑪賽福音。

2196 瑪竇福音﹝瑪竇l
Gospel of Matthew, Evangelium 
Matthaei [Matthew, Matthaeus] 

瑪竇福音是最早寫成的福音，原文

是阿拉美文（也有學者認為是古希伯來

文）。原文早已失傳。希臘譯本則於第

一世紀末（ 70 90年間）參考著谷而譯成
（見「對觀福音」），且已普遍受到當時

教會的引用。誰是譯者，不得而知。文

體優美而雜有很強的希伯來語風。至於

這譯本是否也是一本受感默的書（見

「默感」），則學者意見不一，教會對此
亦沒有發表任何意見，只基於教會初期

的傳統，強調希臘譯本與阿拉美原文本

在本質上是完全相同的（ EB n.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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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

根據聖教會遠自初世紀的一致傳

授、福音抄本的題名、聖經最古的譯

本、由教父、公教作家、教宗及大公會

議傳授的聖經書目，以及東西方教會的

禮儀用本，我們得知瑪的作者，是曾當

稅吏的瑪竇宗徒（參閱 EB n.388 ）。事

實上，瑪的宗徒名單在瑪竇的名字後加

上「稅吏」這個為猶太人討厭的頭銜（ 10: 

3 ＋谷 3: 18﹔路 6: 15 ），記述瑪竇回頭

時，用「瑪竇」的正名而不用「肋末」（ 9: 

9 ＋谷 2:13-17﹔路 5:27-32 ）、瑪記載

銀錢又特別多（凡 12 次）也只有瑪記載

耶穌納殿稅（ 17:24-27 ）、財寶和珍珠

(13:44-46 ）塔冷通（ 18:23 ”25 ﹔ 25: 14 

16 ）和僱工的比喻（ 20:1 16 ），也只有

瑪記載出賣耶穌的 30 塊銀錢（ 26:15;

27:3-10 ）﹔同時瑪對法利塞人的罪行，

比谷和路記載得更多，更清楚（ 6 : 

2,5, 16; 12:38 42 ; 15 ; l 10 ; 23: 1 
39 ），這一切都好像暗示瑪的作者，就

是這位受法利塞人鄙視的（路 18:11 ）稅

吏瑪竇（ 9:9) 

唯理論者對耶穌的童年史（ 1-2﹔特

別是聖母的童貞一段： 1: 16, 18-25) 
14-17 章有關伯多祿的記載（尤其是元

首職權： 16:17-19 ）以及受難與復活的

記載（尤其是 28:11-20 ），曾極力否認

其原著性。可是，他們基於成見的理

由，未能否定瑪竇也是這些片段的作

者。

瑪竇（解說：天主的恩賜）是猶太

人，也是十二宗徒之一（ 10:3 谷 3: 18 路

6: 15 宗 l: 13 ），又名肋未（谷 2: 14：，路

5:27 ），是阿耳斐的兒子（谷 2: 14) 

他是稅吏（ 10:3 ），任職於葛法翁的稅

闢（ 9'.9﹔谷 2: 14﹔路 5:27 ）。耶穌開始

傳教時（公元 28 年）召了他為宗徒（ 9: 
9 ）。他跟隨了耶穌以後，曾設鐘款待

耶穌（路 5:29 ）。按較普遍的傳說，他

日後在厄提約丕雅（ Ethiopia ）傳教，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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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裡為主致命。他的遺骸現存在意圓

的 Salerno 城。

2. 寫作

瑪是寫給猶太人的，因為瑪引用舊

約比谷和路多，多次提及猶太人的風俗

(5:19,32 ; 6: 1-6, 16-18 ; 12:5; 23: 
5, 15,23,27 ），卻不加以解釋（ 15:1+; 

谷 7:3 ﹔ 27: 17＋﹔谷 14:12 ），也強調耶

穌向猶太人宣講的使命（ 10:5-6 ; 15: 

24 ）。按照教會歷來的傳授，瑪寫在谷

與路之前：谷寫於 55-62 年間，因此瑪

大概應寫於 50-60 年聞﹔許多學者認為

瑪寫在耶路撒冷聖城毀滅（公元 70 年）

之後﹔宗座聖經委員會則認為應寫於保

祿到達羅馬（公元的－61 年）以前（ EB

nn.389-390 ）。至於寫作地點，則是巴

力斯坦（主張 70年後才寫成的學者，則

認為是敘利亞）

瑪竇之所以寫這福音，有兩個臣

的：第一是傳教，證明耶穌就是猶太人

期待的默西亞，也是天主子，他創立的

教會，是超時間、超物質和超種族的默

西亞主國一一天國﹔第二是護教，針對

猶太人的謬論和誅謗而立論，因此，瑪

揭穿他們對耶穌復活所捏造的謊言（ 28: 

11 13 ），指明耶穌不是「私生于」，而

是應驗先知的預言（依 7: 14 ），生於童

貞女（ 1:18-25 ），點出默西亞不是政治

的領袖而是超性的救主（ I :21 ; 8: 17) ' 

闡明耶穌來不是廢除法律，而是完成法

律（ 5:17-48 ），更解釋死在十字架上的

耶穌並不是「可咒罵的」（申 21 :23) 

而是實踐天主的預言（ 8: 1 7 ; 26: 

24,54,56 ; 27:9) 
由於瑪竇的寫作目的是傳教和護

教，因此，他敘事簡潔，不像谷那般生

動（如 9: 1 8」6＋﹔谷 5:21-43 ），也不

像路那般詳細（如 8:5-13＋﹔路 7: 1-

10 ）。他不著重時序，因此，不著眼事

情發生的地點和時間，屢屢只泛指「那

時」或「以後」（用過九十次）、「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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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13: I ﹔ 22:23 ）、「在那時候」（ 11: 

站， 12:1; 14:1 等處）。他只著重事實

所傳達的道理或教訓，將它按書長別編排

出來（如 5-7：，各9﹔ 13:1-39 ）。正是由

於他的寫作目的在於傳教和護教，他特

別忠肯細微地記載耶穌的言論（如 4: 1-

11 ＋﹔路 4:4-13 ），且比谷及路更詳細

（如 6:9-13＋，路 11 :2-4 ﹔ 5-7＋﹔路 6:

17-49 ）。他所記載的耶穌言論中，最

長的有五篇（見下節），每篇都以「耶

穌講（一次用：囑咐）完了．．．」作結（ 7: 

28; 11:1; 13:53 ; 19:1 ; 26: 1 ）。此外，
尚有 23: 1-39 針對法利塞人的長篇言

論。正為了這些充實的言論，在聖教會

中瑪是引用最多的一部福音。

3. 內容與神學

瑪全書很有系統，以天國為主題，

因此，先來一個緒言，介紹耶穌的人性

族譜（ 1:1-17 ），然後以耶穌童年史（ 1: 

18-2:23 ）作小引，將耶穌建立天圓的史

實分成五大卷，好像要暗示耶穌就是新

的梅瑟’他的言論就是新的法律，新的

梅瑟五書。在這五大卷中，每卷又分敘

事和言論兩部份（ 3:1-25:46 ）﹔最後以

受難和復活史作結（ 26: 1-28:20 ）。茲列

表如下：
緒言：耶穌族譜（ 1:1-17) 

前引：耶穌童年史（ 1:18-2:23)

卷一：宣佈天國福音

I. 敘事：傳教生活之始：（ 3: 1-

4:25) 
2. 言論：山中聖訓（ 5:1-7:29)

卷二：宣傳天國

I. 敘事：十大靈蹟（ 8:1-9:34)

2. 言論：論傳教（ 9:35-11:1)

卷三：天國的奧秘

I. 敘事：在加里肋亞傳教（ 11: 

2-12:50) 
2. 言論：天圓的譬喻（ 13 ：卜52)

卷四：天國的建立

I. 敘事：猶太人的敵窟（ 13:53-

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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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言論：論教會（ 18:1-35)

卷五：天國的來臨

I. 敘事：上耶路撒冷（ 19：卜23:

39) 
2. 言論：末世言論（ 24: 1-25: 

46) 
結論﹒苦難與復活（ 26: 1 『28:20)

按照瑪，耶穌就是舊約預言的默西

亞。瑪引用了四百二十一次（也有學者

說七十次）舊約，其中三十七次都冠有

「這是為應驗．．．．．．」這句話，用以證明

耶穌的一言一行，不外應驗先知的預言

( 8: 17 ; 1 1 :5 ; 12:18 21 ）。事實上，他

就是「達味之子」（ 9:27 ; 12:23 ; 15:22; 

20:30,31 ; 21:9,15 ; 22:41 46 ），擁有

無上的王權（ 21 :5 ; 24:30 ; 25:31; 27: 
11 ），他的權威遠超乎約納和撤羅滿之

上（ 12:41-42 ）。他自己也公開自認是

默西亞（ 26:63-64 ），也認可伯多綠承

認他是默西亞的話（ 16:16 17 ）。他就

是新的梅瑟一一立法者：就如梅瑟在西

乃山上接受了舊約的法律，同樣，他也

在山上（路 6:17 則說「．．．下山站在一塊

平地上」’是瑪 5: 1 故意改為「上了山」
以就合他的寫作目的？）頒布了他的天

國大憲章（ 5:3-12 ），他來是為滿全（ 26: 

54 ）和成全法律（ 5:27 ），因為他是法

律預言的默西亞（見上），也是安息日

的主人（ 12:8 ），比聖殿還要大（ 12:6 ）。

他更是天主子，這是天父兩次公開

聲明的（ 3: 17 ﹔ 17:5 ）。這個地位，不但

伯多祿（ 16:16 ）、若翰（ 3:11,12,14 ）和

百夫長（ 27:54 ），尚且連魔鬼也公開承

認（ 8:29 ），而耶穌自己不但聲言天主。

是他的父（ 22:1 7,41 46 ），與父平等
( 11:25-27 ），具有審判萬民的權柄（ 26: 

64﹔參閱 7:21-23 ﹔ 16:27 ﹔ 19:28 ﹔ 24:
27,29-31 ﹔ 25:39-46 ），尚且還以聖蹟

(8 ﹔ 9 ），尤其是復活死人（ 9: 18’”,23 
26 ）和驅魔的聖蹟（ 8:28-34; 9：刃， 12:

22,23 ﹔ 17:14-19 ），證明他就是天主。

可是，最大的聖蹟，就是按照自己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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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的預言（ 16:21 ; 17:22-23 ; 19:17-

19 ; 26: 2 ），死後第三日復活（ 28: 1-

他所建立的教會（ 16: 18 ; 18:17), 

就是他的王國（ 13:11 ﹔而：28 ）。這王

圖是超性的（ 5:3-12 ﹔ 12:46-50 ），卻又

是可見的（ 13:24-30,36-43,47-50 ），它

有形的元首就是伯多祿（ 16:18 ），他享

有治理教會的至高神權（ 16:19 ）。這超

然卻又可見的天國，是穩固的（ 1 6: 

18 ），它今世已開始存在（ 3:2 ; 4: 17 ; 
10汀， 12:8 ），但卻又是未來的王國（ 5: 

3,10,19,20 ; 7:21 ; 8: 11, 12 ; 13:43 ; 18: 
3,4 ﹔ 19：日，24 ﹔ 25:34 ）。這未來的天國

就是永生（ 5: 19 ﹔ 7:21 ）。正是為了這個

緣故，耶穌派遣宗徒們去使萬民成為他

的門徒（ 28:19 ），進入他的王國（ 20: 

1 - 1 6 ）。可是，這王國必得用力爭取

(11:12 ），誰願進去，必得走狹路，進

窄門（ 7:13 ），他的義德應勝過經師及

法利塞人的義德（ 5:20 ），尚且，他的

成全應以天父為準則（ 5:48 ），更應以

祈禱懇求天圓的來臨（ 5: 10 ）。可惜，

猶太人不顧接受這天圈，天主便將它賜

給外邦人（ 3:8,9 ; 21:43 ; 23:1-39) 
對此，他們應負起全部責任（ 27:24-

25) 

2197 璃竇大事錄

Acts of Matthew Actus Matthaei 

偽經。瑪竇大事錄有五本：

(1) 安德肋與瑪竇在食人者的城且約

寫於 400 年。

(2) 瑪竇在卡哈納特城（ Kahanat) ' 

原文是苛仆特文，約寫於第五世

紀。

(3) 瑪竇在波斯致命錄大約也屬於第
四或第五世紀的作品。

(4) 瑪竇致命錄，亦稱本都地區瑪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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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奇。

(5) 瑪竇受難記偽亞北狄雅以拉丁文

在 550 年以後著作的。偽亞北狄

雅在該書中把瑪竇傳教事業和致

命安置於厄提約丕雅境內。

這五本位有經似乎並沒有什麼諾斯士

主義的錯誤，連論及婚姻、要事、倫理

及基督學的道理，也都合乎敢示。這些

著作實反映了古代一般信徒所懷有的很

堅固，卻似乎不明智的信德。

2198 瑪阿加

Maacah Maacha 

聖經上屢見不鮮的人名及一個民族

名，有「壓下」、「推下」之意。

1. 人名
1.1 納局爾由妾勒烏瑪所生的第四

子。此人之後代稱為瑪阿加人
（創 22:23-24)

1.2 達味的妻妾之一，革叔爾玉塔耳

買的女兒，阿貝沙隆和塔瑪爾的

母親（撒下 3:3 ﹔ 13 汀，22﹔編上 3:
2) 

1.3 達味的心腹侍從哈南的父親（編

上 11 :43) 

1.4 勒哈貝罕特別寵幸的一個妻子

（他共娶了十八個妻子及六十個妾
侍）。她是阿貝沙隆的外孫女（編

下 l 1:20 21 ﹔列上 15:2 ），她的兒

子阿彼雅（列上的：3﹔編下 13:2)

及孫子阿撒曾相繼作猶大國王

（列上 15:10 13﹔編下 13:23 ﹔ 15:

16) 
1.5 加肋布的妾，生有二子，即舍貝

爾及提爾哈納（編上 2:48)

1.6 瑪基爾的妻子之一。瑪基爾是默

納協的兒子（編上 7: 16) 

1.7 耶依耳的妻子，生阿貝冬（編上 8:

凹， 9:35 ），是撒烏耳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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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名及民族名
在赫爾孟山之南的一個地區（蘇13:

11 ），位於黎巴嫩及安提黎巴嫩中間的

最南方。此處之居民為阿蘭人（蘇 13:

13 ），曾數次與達味作戰（撒下 10:6﹔編

上 19:6,7 ）。而聖經上所說的瑪阿加人

就是屬阿蘭人的一個民族，是納昂爾由

妾勒烏瑪所生的第四個兒子瑪阿加的後

代（創 22:23-24 ）。見（ 1) 

2199 璃加伯

Maccabees, Machabaei 

1. 名稱
「瑪加伯」原是一位司祭瑪塔提雅

第三子猶大的別名（ 11日上 2:4 ）。此名的

原義大概是謂「執鎚者」’即謂猶大有

攻打敵人的勇氣。後來此名引伸至瑪塔

提雅的五個兒子，以後成為所有在公元

前二世紀，反對由敘利亞國侵入猶太地

區的希臘文化主義，而為自己信仰作戰

的猶太人的通稱。

2. 事取宗教自由的戰爭
由亞歷山大大帝征服波斯帝國以後

( 333年），巴力斯坦成了希臘帝國的屬
地（ 11日上 1: 1-4 ）。這新帝國為時其暫，

在亞歷山大死後（ 323年），便分裂了。

巴力斯坦先屬於埃及國的拉哥（或稱仆

托肋米）王朝（ 301-198 ），在敘利亞的

軍隊戰敗埃及後，巴力斯坦便屬敘利亞

色霎苛王朝統治（ 198-142 ）。由此開始

了猶太人為宗教自由的戰爭。
當時羅馬帝國圖謀侵佔全小亞細

亞。為抵禦羅馬侵佔敘利亞，安提古約

四世厄丕法乃（ 175-163 ）企圖把自己的

領土及勢力擴大，佔領了埃及，且以希

臘的語言、文化及宗教，使屬下的各民

族統一就範。猶太人既然從大亞歷山大

時代起，己受了希臘文化的影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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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耶路撒冷的統治階層中，連司祭

中已有些人不顧本國的法律，贊助安提

約古王的計劃。其中有大司祭敷尼雅第

三的兄弟雅松，他以賄路由安提約古買

得了大司祭的職位，且利用這身份使希

臘文化得在耶路撒冷迅速施行（加下 4:

7-21 ）。不久以後，另有一位不屬於司

祭班，但很有勢力的人默乃勞，用了更

多的錢，由安提約古處買得了大司祭的

職位，與雅松作對。（加下4:23-50 ）。

安提約古由戰勝埃及回歸敘利亞

時，遂利用猶太國的內亂，派自己的軍

隊進入了耶路撒冷，殘殺敵對他的人，

且掠奪聖殿內的金銀和寶貴的器血（加

上 l :20-28：司加下去 11-23 ）。不久，又

第二次強掠了耶路撒冷，並在城內建築

了一個堅固的堡壘，作為敘利亞駐軍的

要塞（加上 1 :33 ）。從此時起，敘利亞

國王更加設法取消猶太民族的特權、法

律和宗教，焚般梅瑟法律書，禁止猶太

宗教的敬禮，將聖殿改為邪神的廟宇

（加上 l :41-64 ）。當許多人背叛宗教信

仰時，那些熱心守法的人或為義犧牲

（加上 1:60 64﹔加下 6: 18 ﹔ 7:41 ），或

逃往山地避難，在那裡成立游擊隊反抗
橫暴的統治者。

3. 瑪加伯人起草
公元前 167 年，瑪塔提雅司祭在山

地裡招集了所有擁護盟約及法律的人，

其中也有哈息待黨人，組成游擊隊，為

猶太宗教和民族的自由而作戰。

瑪塔提雅死後，他的兒子括大瑪加

伯做軍隊領袖。他的武力遠勝安提約古

四世的所有軍長，安提約古所任命為攝

政王的里息雅也在內（加上 3:10-4:

35 ）。在 164 年，猶大凱旋進入耶路撒
冷後，開始清潔聖殿，並舉行祝聖新祭

壇的慶典（加上 4:59﹔加下 10:1-8)
只可惜當時仍無法把在耶路撒冷堡壘內

的敘利亞駐軍驅逐出去。

當安提約古四世死後（ 163年），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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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攻打聖京內的堡壘，里息雅遂與敘利

亞的年輕國王安提約古五世歐帕托爾帶

著大軍進攻猶太，猶大的弟兄厄肋阿僅

爾陣亡（加上6:43-47 ），耶路撒冷的聖

殿被閣，但在最大的危險中突然獲救，

因為敘利亞另一位將軍斐理伯叛變，企

圖奪取政權，為此，里息雅不得已便與

猶大講和，自己回到本國，與斐理伯作

戰（加上 6:48 63) 
在敘利亞內亂時，德默特琉 安

提約古四世娃子，強奪了政權及王位

( 161-150) （加上 7: 1 4 ）。有一部份反

對瑪加伯的猶太人支持這新國王，其中

有被新玉所任命作大司祭的阿耳基慕，

他們與敘利亞的軍隊連合攻打猶大。猶

大雖然又戰勝了敘利亞的將帥尼加諾

爾，但看危險越來越大，遂派人去羅馬
與他們聯盟，希望由這新興帝國得到保

護（加上8 ）。當德默特琉再派軍隊進攻

猶大時，許多猶太人因失望而由軍中

亡，猶大瑪加伯自己也陣亡了（ 160 
年）。他的弟兄約納堂代替他作領袖

( 160 142) 
雖然敘利亞的勢力在猶太又強大起

來，但約納堂成功地漸漸又集合了反抗

軍圈，且因在敘利亞再度發生政變，因

而獲得了不少益處。亞歷山大巴拉反對

德默特琉’自稱為王。兩位君王都想拉

攏瑪加伯人，設法與瑪加伯人和解。約

納堂便利用這機會爭取自由，並且由巴

拉處領受大司祭的職位（ 152年），同樣

他亦由以後的兩位彼此對抗的君王，即

德默特琉三世和安提約古六世，得到了

自由政權的保證。約納堂為鞏固自己的

政權，遂與羅馬人重新結為同盟，且與

斯巴達人聯盟（加上 l 1: 1-23 ; 21 ），只
是安享太平的時候太為短促。敘利亞軍

隊的統帥特黎豐欲登王位，卻怕約納堂

反對，為此設下陷阱，秘密把地害死。

息孟 瑪塔提雅的最後的一個兒

子，繼任作百姓的領袖和大司祭。他因

支持德默特琉三世而反抗特黎豐，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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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年由德默特琉處獲得了猶太民族及

本國的宗教與政治的完全自由（加上 13:

31-42 ）。從此敘利亞色霎苛王朝不得

不承認猶太圓的獨立權，「異民的重輒

由以色列人身上解除了」（加上 1 3 : 

41) 
可惜息孟的女婿仆托肋米發生叛

變，用詭計殺死了息孟和他的兩個兒

子。息孟的見子若望依爾卡諾於 134 年

繼他父親任猶太國的總督及大司祭（加

上 16:23 24 ）。聖經內所記載的瑪加伯

人的歷史就此終止。

從依爾卡諾一世起，由瑪加伯家出

身的猶太圓的統治政權，通常稱為阿斯

摩乃王朝（ 134-63 ）。阿斯摩乃王朝並

非如瑪加伯家族一樣，為宗教自由而戰

爭，其志願只關心於世俗的政權。這一

個王朝，不久之後，因國內及本家族的

糾紛而逐漸衰落，致使羅馬大將龐培佔

領敘利亞後，輕易地佔領了整個猶太國

( 63 年）
見 1064 阿斯摩乃（王朝）

2200 瑪加伯上下
Book of Maccabees I and 11, 
Libri Machabaeorum I et II 

聖經中有兩本書以瑪塔提雅司祭的

兒子猶大的別號「瑪加伯」 11!,名，因為

這兩本書特別記述猶大的英雄事蹟。這

兩本雖然書名相同，且分為上下兩卷，

但實際上是兩種不同的作品。

除了這兩卷以外，還有屬於偽經的

兩本「瑪加伯書」’是比較晚出的作
口 A
口口》

首先應提及者，即是加上和加下的

正經性的問題。在古時僑居於巴力斯坦

以外的猶太人，都以瑪加伯上下兩卷為

聖書，且列入「七十賢士譯本」內﹔內

但巴力斯坦的猶太人卻沒有把這兩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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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於自己的正經書目內。其緣由大概是

因定立正經書目時，法利塞人在敵對由

瑪加伯家族所出生而滿懷世俗觀念的阿

斯摩乃王朝，而加下又因為其原文為希

臘文的緣故。基督教的大多數教派因隨

從巴力斯坦猶太人的聖經書目，所以未

將瑪加伯上下卷列入正經內。

1. 瑪加伯上

1.1 內容

加上所記，為猶太人在瑪加伯兄弟

三人的領導下，所經過的40餘年為本族

宗教自由而戰的歷史（ 175-134年）。在

緒言內作者描寫猶太教在敘利亞色霎苛

王朝的統治下，所遇到將被消滅的危

險。當安提約古第四設法利用希臘文化

及多神教排除猶太教時，瑪塔提雅可祭

和他的兒子們，以及一切忠誠的猶太人

開始反抗敘利亞，而從事戰爭（ 1-2 ）。

首篇（ 3:1-9:22 ）記載猶大瑪加伯的熱誠

英雄行為和他擊敗敘利亞的三個國王

（安提約古第四、第五和德默特琉第一）

的勝利。猶大順利解放了耶路撒冷，重

新祝聖聖殿，並為保衛本族獨立而與羅

馬結盟﹔但他白己最後在敵人猛攻時，

拼命作戰而陣亡，中篇（ 9:23-12:53 ）敘

述約納堂以靈巧的手腕，利用敘利亞國

內的紛亂，成功地解救了猶太民族﹔但

他自己卻因受了敘利亞將軍的欺騙，被

捕而遇難，後篇（ 13:1 16:24 ）記載息孟

怎樣以戰爭和外交談判的手腕，達成本

族和宗教的完全獨立﹔但不幸為自己的

女婿所暗殺，他的兒子依爾卡諾繼父作

猶太總督。

1.2 作者及年代

本書的原文是希伯來文，但所存者

只有譯文。作者必是一位住在巴力斯坦

的熱心猶太人，他對猶太的地理、本族

的法律和當時的歷史都很熟識。著作的

時代應在公元前63年以前，即在羅馬軍

隊佔領耶路撒冷以前，因為作者對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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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懷有好感。本書大概寫於公元前 100

年左右。

本書因問世的年代與所發生的史實

很近，為認識猶太民族在公元前第三世

紀的歷史是很可靠的證件，尤其可信賴

的，是因為作者除了自己的見聞外，多

採用了聖廠及國家檔案內所保存的公交

( 14:27-49 ; 8:22-32 ; 10: 18-20,25-45 

等）

1.3 文學類型

論思想和筆法，作者好像是摹傲古

代以民的史書（如民、撒上下、列上

下）而編輯的，即是說，他以以民所遇

到的災難為來自天主的懲罰，以瑪加伯

人克服敵人的戰爭為信仰天主及熱誠祈

禱的結果（ 3: 17－泣，58 60 ; 4:8-11,30 
33 等）。作者雖然有時以誇張的筆法來

稱讚天主或頌揚解救以色列的英雄（ 5: 

54 ﹔ 7:46 等），但並未減輕他記事的史

實性，這不過是屬於以民偏輯史書的特

性而己。當今的批判學者大都承認本書

歷史性的價值。

1.4 宗教上的內在價值

按作者的思想：真正宗教的存在，

全然有賴猶太民族的生存，為此，他認

為為著本國的自由從事戰爭，與熱心奉
事天主是同一義務，對那些只由消極方

面抵抗敵人，甚至為信仰忍苦受死的猶

太人，並不表示贊同。在這一點上他與

下卷的作者的觀點有顯著的分別。

再者，本書的作者認為猶太人的宗

教，好像全在遵守法律及盟約的規條上

(2:19-22,27; 3:21 等）。為保守法律不

情用武力攻打異族（ 2:64-66 ），又不惜

消滅本族犯法的人（ 2:23,24,44 47 ）。

以法律為中心的作者，對於天主有

一過於超然的概念，甚至不敢輕意用天

主的名字，而只稱天主為「天」（ 3: 

18,19,60 ），或「以色列的救主」（ 4: 

30 ），或簡稱「他」（ 2：“）。雖然作者

多次提及領袖和百姓的祈禱，但這些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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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文並未表出選民與天主的親切關係。

再者，雖然作者認為政治領袖未曾忘記

以民的命運，掌握在天主的手中（ 2:61: 

3: 19 ; 12: 15 ﹔ 16:3 ）：且拿「聖經」內
所記載天主的教訓為領導和安慰（ 12: 
9 ），但實際上，在本書內卻缺少了古

先知論天主所表示的熟悉經驗，及對天

主所↑裹的殷切盼望心情。在此值得注意

的，是作者曾三次提及在瑪加伯時代沒

有先知（ 4:46 ; 9:27 ; 14:41) 
在這時候，宗教方面還發生了一個

新的難題。瑪加伯家族雖然戰勝了外來

的異教危險，但國內卻出現了另一個危

險：即由約納堂以來，政治與宗教的主

權為一人兼管。這政教大權合一的危

機，終於在以後的阿斯摩乃王朝時明顯

地出現了。抱著狹隘的民族主義作君王

兼大司祭的領袖，時以政治勢力，來威

脅鄰邦的民族歸附猶太教，遵守舊約法

律﹔同時，另一方面猶太民族中出現了

一些熱心的黨派（尤其法利塞派），極

力反對世俗化的大司祭。阿斯摩乃王朝
即是為了這兩權合一的糾紛，最後使猶

太民族又完全喪失了瑪加伯人在戰爭中
所獲得的自由。

2. 瑪加伯下
此書雖稱為「加下」，但實際上與

「加上」毫無關係。它所記述的，是論

及猶大瑪加伯英雄作為的另一個，與

「上卷」平行的敘述，並未講及猶大兄
弟的歷史。

2.1 作者

本書的原文是希臘文。據2:23作者

是照一位基勒乃人雅松所寫的五卷史

書，編輯了本書，作為猶太人在猶大瑪

加伯領袖下為教自己作戰歷史的撮要誰

是此書的編輯者，無法確定，但可以推

知他是一位僑居在亞歷山大里亞的虔誠

猶太人。倘若卷首的兩封信（ 1:1-2:18)

是作者自己所附加的，那麼此書寫成的

年代，應在公元前 124 年以後（ 1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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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內容

加下開始抄錄兩封耶路撒冷的猶太

人寄給僑居於埃及的兄弟們的書信（ 1: 

卜 10 a ; l :lOb-2:18 ）。兩封信是催促

僑胞過潔殿節（ 1:9,18 ﹔ 參見加上 4:

呵，59 ）。其後，作者在一篇序言內，說

明他編輯本書所採用的史料，和他著作

的目的及方法（ 2:19-32)

本書主要部份分為五篇，每篇都專

注闢於耶路撒冷聖殿所發生的事： 3 章

說明：如果有熱心的大司祭像放尼雅第

三一樣負責盡職，聖殿必因天主的保

護，不會遭受褻潰﹔ 4-7 章記述在不法

的大司祭管領下，聖殿未免遭受褻潰，

但虔誠的猶太人，捨生致命作贖罪祭，

天主又必憐憫自己的百姓﹔ 8:1-10:9 講

明，天主困猶大瑪加伯及其他忠信人的

祈禱，使猶太人戰勝敵軍，並叫霸主安

提約古第四悲慘的死去，如此使猶大收

復耶路撒冷，清潔聖殿﹔並建立新的祭

壇 10:10-13：描述說，猶大依賴天主的

助佑，得勝周圍一切仇敵﹔使他們承認

猶太人民的宗教自由，且對聖殿表示尊

敬。 14: 1-15:36記述猶大因賣國的大司

祭阿耳基慕的煽動，又發生戰事，但褻

潰天主及聖殿的尼加諾爾終不免戰敗陣

亡，猶太人因此讚頌「保衛聖所不受沾

污」的天主。 15:37-39 是本書的結論。

2.3 文體特性

加上與撒上下和列上下相彷，加下
則與編上下相似。作者記述史事？為使讀

者受到宗教感化，並「使喜愛閱讀的人

得到愉快」（ 2:25 ），即是說，使讀者酒

水共飲，同時享受利益和樂趣（ 15:38-
39 ），所以作者不是為嚴格講述記載史

實歷史，而是為敢發讀者的信心，他以

富於感情善於修辭的文體，來激發讀者

愛本國宗教的熱情，換言之，本書屬於

一種使人激動發奮的史書（ Pathetic

History ）。這是當時希臘文化界內常用

的一種文學體裁。



十四畫

抱著這樣的目的，作者曾多次提

及，如何在戰爭時，天主以超自然的奇

蹟，並遣派天使及曾死去的聖人﹔助佑

忠信愛主的百姓（ 3:24-27 ; 10:29 31 ; 

11:8 ; 12:22 ; 15:12 16 ）。在本書五篇

每段裡，他描寫了三種行事的角色：虔

誠忠心的猶太人，賣國叛教的同鄉和壓

迫本國宗教自由的外邦人。這三種人畢

竟都異口同聲公然承認天主偉大的能力

( 3:30,34-39; 7:32-37; 9: 12 ; 10:7; 13: 

23 ; 15 :34) 
宗教教訓可說是本書內主要思想﹔

但對本書的歷史性，必須注意其宗旨，

以及作者所引用雅松所編的五卷史書。

作者沒有講明自己對史事的細小節目達

到何種程度，但若把加下與加上比較一

下，便不難看出本書的歷史性。

2.4 神學教訓
由宗教觀點來看，加下遠超越加

上。舊約敢示的內容，在公元前最後的

兩世紀內，另外在埃及的猶太僑民中，

有更多的發展與進步（見「智慧書」

條。）

抗拒希臘文化及宗教影響的猶太

人，專心注意自己的信仰與宗教生活，

為指出他們的教義系統和生活方式，在

加下第一次出現了一個新的術語：「猶

太教」（ 2:21; 8:1 ﹔ 14:38 ）。這「猶太

教」一名，雖然在以後的數世紀裡，有

了多方面的過激趨勢，但在加下內，卻

顯出了它的長處和優點（見「猶太教」

條）

作者的宗教中心概念，可以說，是

那為天主住所「舉世聞名的聖殿」（ 2: 

23 ）。天主是「至聖的上主」（ 14:36) ' 
是那「從無中」形成「世界的創造者」’

掌管世界歷史的至高的「萬王之王」（ 1: 

24 ; 7:24 ; 13: 14等），和全人額的審判

者（ 7: 17’”，35-37 ）。他給以民立了「神
聖的法律」（ 6：日，28 ），即誰也不可違

犯的法律﹔但這偉大的天主，雖超越萬

2200 

物，卻離自己的百姓很近。耶路撒冷是

他的「聖城」（ 1: 12 ; 3: 1 ），在那裡有
「全能者的聖殿J( 15:32 ），誰若敢褻潰

此聖殿，必受嚴厲的懲罰（ 3:24,29 ﹔ 9:

5,10 ﹔ 15:32 ）。如果天主許敵人褻潰他

的聖所，那只是因為一般猶太人「罪惡

滿盈」的緣故（ 5:17-20 ﹔ 7：時，32 ）﹔但

百姓一旦改過遷善，祈禱獻祭，聖殿的

光榮必然恢復（ 5:20 ）。尤其殉道者為
信仰而自作犧牲有賠償贖罪的效果，使

天主的義怒變成憐憫（ 7:38 ; 8:3-5 ); 
若百姓盡忠，那麼在緊急的時候，「眾

神和全能的主」必從天上遺派軍隊來，

為保護自己的人民和聖殿作戰（ 2: 21 ; 

3:24-29; 14:34) 
在天上還有以民已過世的聖人，他

們時以祈禱，助佑在世上為信仰而作戰

的弟兄（ 15:12,16 ）。這思想，使我們

更注意到作者論身故之後的觀念：死亡

不會消滅人的真正生存。由此點看來，

古時論陰間的悲觀思想，在作者的時

代，已經有了一個巨大的轉變（見「陰

間」條），況且陰間的生存，不是人生

的最後終結。虔誠的猶太人不怕為信仰

而捨生（ 6:23-31 ; 7 ; 14:37 46 ），都
是因為懷有將來復活的希望（ 7 : 

9, 11, 14,23,36 ﹔ 14:46 ）。他們深信不

疑，本身忍受了暫時的苦痛後，將來必

得永生﹔但惡人及背信者，死後必受到

嚴厲的審判及懲罰（ 7:36 ﹔ 6:26 ）。

死亡既不是人生的終點，那末，也

不能完全斷絕生者與死者的關係。死了

的忠實信徒，以祈禱關照世上的弟兄

(15:12,14 ），同時，世上的信徒藉祈禱

和祭獻，也會求天主赦免已死的兄弟，

因疏忽所犯的罪過（ 12:42-45﹔見「煉

獄」條）。論及人死後仍生存及將來復

活的道理，舊約的眉立示在加下和智已達

到頂峰。

1279 



2201 - 2203 

2201 瑪加丹

Magadan, Magedan 

地名。耶穌第二次增餅奇跡後，上

船來到了此地（瑪 15:39 ）。此地究在何

處，不得確知。有人以為在加里肋亞海

西岸，而且以為是瑪格達拉的別名，不

過，從谷8: 10所記同一事實，而稱該地

為達瑪奴塔，因而有的學者以為是在加

里肋亞海東岸。但由瑪16: 1 繼續所載，

即刻有法利塞人和撒杜塞人來和耶穌為

難，似乎當在海的西岸，因東岸的居民

多屬外教人。不過，究在何處，不能作

一確切的答覆。

註：瑪格達拉（Magdaia）：是瑪利

亞瑪達肋納的家鄉（瑪 27:56,61 ﹔ 28: 1 
等），意謂「塔」或「樓塔」。瑪 15:39

的瑪加丹大概是瑪格達拉之誤。谷8: 10 

的達瑪奴達亦然。它是加里肋亞湖西岸

上的一個小漁村，至今猶存。

2202 噶哥格

Magog 

民族名及地名，可能有「哥格之

地」的意思。

(1) 耶斐特的第二個兒子，在哥默爾

及瑪待之間，他的後代大約居於

黑海附近（創 10:2﹔編下 1: 5 ）。

(2) 是哥格王的地區名（則 38:2 ﹔ 39:

1280 

6 ）。此一地區及它的人民，被視
為相反上主的敵對者。猶如在新

約的默示錄上所說的哥格和瑪哥

格相同（默 20:8)

見 1440 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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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3 爾基爾

Machir 

人名，有「孤見」或「被遺棄者」之

意，是聖經上的兩個人的名字：

(1) 按聖經的記載，瑪基爾是默納協

由一個未被提名的妾所生的長

子，故此是若瑟的孫子。他生基

肋阿得（戶26:29 ﹔ 27: 1; 36: 1 ﹔蘇

17:1-3﹔編上 2：剖，23 ﹔ 7: 14) 

學者大都根據戶口：39，判斷定瑪

基爾之被視為基肋阿得的父親，

並不是真正的父子關係’而是因

為他戰勝及佔領了基肋阿得地區

的原故。至於瑪基爾同默納協的

關係也是很複雜的。大概瑪基爾

及他的後代，原來並非真正的以

民家族，而是基於某種我們所不

知道的歷史原因及環境，而被納

入以民之中。創50:23 所說的「瑪

基爾的兒子們，也都生在若瑟的

膝下」一節，可能作為此說的有

力證據，蓋「生在某人的膝下」之

說，在聖經上有過繼，及被接納

為自家人之意。這些瑪基爾人所
居住的地區，是在東巴力斯坦

（戶 32:39-40 ），並說這片地區是

梅瑟送給他們居住的。這可能證

明，於以民進入聖地之前，這些

人已住在東部的基肋阿得地方

了。
(2) 阿米耳的兒子，住在羅德巳爾地

方。他曾將約納堂的兒子默黎巴

耳收養在自己的家中（撒下 9:4-

5 ），並曾救濟逃難時的達味（撒

下17:27-29 ）。羅德巴爾的現今地

點，按大多數學者的意見，應在

加里肋亞湖之南十四公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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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4 瑪刻達

Makkedah, Maceda 

城名，大概有「牧童之地」的意思。

是屬猶大支派的一座城市（蘇15:41 ），在

它附近的一個山洞中，曾是被若蘇厄戰

敗的五王的藏身之地。結果五玉同時被

殺，棄屍山洞中（蘇 I 0 

10，而， 17 ,21 ，詣，29 ）。學者們曾從事找

尋它現今的地址，但至今意見紛耘，尚
無正確的答案。

2205 瑪耳昌

Maleh us 

已經希臘化的希伯來人名，意思是

「為王」。這個名字於若瑟夫的著作上

屢見不鮮，但在聖經上祇一次出現：即

是在山園逮捕耶穌時，那位被伯多祿砍

下了一個耳朵的，大司的僕人瑪耳島

（若 18: 10 ）。按路 22:51 耶穌立即使他

的耳朵恢復了原狀。學者們以為他是那

批大司祭差役的首領，故首當其衝，被

怕多1祿砍了一刀。

2206 瑪默勒

Mamre, Mambre 

地名，有「肥大」、「肥滿」或「生

力」之意，是巴力斯坦南部的一個地

方，以它的水泉及橡樹（或橡樹林）著

名（創 13: 18; 18: 1 ），是來自北方往赫

貝龍去的旅客們的休腳之地，因它就在

大路左旁。
但它所以出名的原因，主要的是因

為亞巴郎曾經在此居住，並為上主建立

了一座祭壇（創 13: 18 ）。在這裡亞巴郎

獲得屋子羅特被俘的消息、（創 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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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三次獲得了上主的顯示（創

15 ），訂定了割損禮（創 17 ），接獲了

依撒格將要誕生的喜訊及上主要懲罰索

多瑪的噩耗（創 18)

關於瑪默勒的地理位置，學者們的

意見有三、四個之多，其中最主要及比
較可靠的，要算是現今名辣瑪特哈里耳

( Ramat el Hali！）地方，距赫貝龍有三

公里之遙，位於大路之旁，在這裡有以

石牆環圓的地方，大石竟三至五公尺長

者，是哈德良（ Hadrianus ）皇帝所建。
內中有廢石堆，為倒塌的古建築物，在

它的東南角上，有一眼很大的水井，古

時水井之旁可能種有橡樹。 1926-1928

年的兩個冬天，考古學者在此挖掘，發

現了五個文化層，以及充軍時的陶器。

學者們並斷定遠在充軍之前，以民便將

此處視為不可侵犯的聖地。

自十字軍東征時代，便有人指現今

俄國東正教會院所珍貴保養的一棵橡

樹，為瑪默勒的著名橡樹（創 13: 18; 18: 

1 ），它在赫貝龍之西北兩公里處，但這

棵橡樹現在已是在奄奄一息地生存著。

2207 瑪納幢

Manaen Manahen 

人名，意思是「安慰者」’也是在
安提約墓雅教會中任先知職和教師的一

位教友，他是黑落德安提帕的童年友

伴，聖經上稱之為「與黑落德同乳的瑪
納恆」’意即在一塊受教的同伴，可能

是指一同在羅馬受教而言（宗曰： l ) 

2208 瑪諾亞

Manoah Manue 

人名，有「休息」之意，是丹支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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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住於祥辣地方，其妻荒胎不孕，上

主的使者二次顯現報告她將生子，後來

果然生了三松（民日：2-24 ）。三松長大
後，向一個培肋舍特的女子求婚，瑪諾

亞雖然心中不樂，但也無可奈何（民 14:

1-10 ）。其後聖經上再未提到此人。我

們祇知道三松死後，被葬在他父親瑪諾

亞的墳墓裡（民 16:31)

2209 噶勒沙

Mareshah, Maresa 

人名，屬猶大支派加肋布的子孫，

赫貝龍的父親（編上 2:42)

地名，意謂「重要的城市」’是一

座客納罕古城，被佔領後，劃分給猶大

支派（蘇 15 :44 ）。猶大玉勒哈貝罕曾在

此修建防禦工事（編下 11 :8 ）。猶大王

阿撤，在此城之附近，與來犯的則辣黑

的大軍，展開劇烈的戰事，結果獲勝

（編下 14:8-14 ）。有一位出身於瑪勒沙

的先知厄里厄則爾，曾痛斥約沙法特與

以色列王阿哈齊雅聯盟之不當，並預言

他們的船隻將遭受沉沒之災（編下 20:

37 ）。此城在米該亞先知的預言上，亦

曾被提及（米 l : 15 ）。
其後，自充軍時代，瑪勒沙便落入

外邦人之手，先屬依杜默雅人，後屬色
霎苛王朝，很快就變成了一個完全希臘

化的城市。若望依爾卡諾曾將此城收

復，但為期甚短。自公元前63年屬羅馬

管治。考古學者已證實，它就是現今的

散達哈納（ T. Sandahannah ）廢墟，在拉

基士東北約六公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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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 瑪利亞

Mary, Maria 

聖經上具有此名的人有七、八位之

多。關於它的意義竟有六十多種不同的

解釋。最普遍的意義，為「主母」及「為

主所寵愛的 J 0 

1. 童貞聖母瑪干IJ:s::2
她在我們天主教的神學及敬禮上，

佔有非常重要的特殊地位，是以我們不

能不注意到聖母及聖母敬禮在聖經上的

基礎。

1. 1 舊約
瑪利亞固然是新約時代的一位人

物，但是，因為她與救主耶穌有著密切

的關係’她是耶穌的母親（路 l : 2 1 -

兒，43 ﹔ 2: 1-7 ），而耶穌又是舊新約的中

心，故此，不必奇怪她已隱約地出現於

舊約的著作中。除了公教的傳統禮儀，

將舊約上的「受寵者」、「智慧」、「聖

城」、「聖殿」等貼附在聖母的身上之

外，至少有兩位先知作了關於聖母的預

言（依7:14﹔米5:2 ），以及「原始福音」

的記載峙的： 15 ）。希臘譯本將依的「少

女」譯作「處女」、「童貞」，更被視

為直接關於聖母有敢示性的譯作。

其次，以民在上主指引之下的社會

環境的變遷以及心理對女人的轉變，也
不可否認是在準備聖母的光榮出現。首

先它由對女人的鄙視及一夫多妻制的不

平等的社會現象（見創 16 ﹔ 21 章﹔列上

1 章），漸漸轉變為第八世紀的逐漸重

視女性及一夫一妻制的合理制度（見創

2: 18-24 ）。更自此有較多的偉大的女性

出現。雅歌上的愛人、嚴言上的理想主

婦（竄到： 10,31 ）、盧德、艾斯德爾、

多俾亞的妻子撤辣、友弟德等，直至最

光明、燦爛、偉大的女性 瑪利亞

出現。她那充滿信德、愛德及希望

的「我的靈魂頌揚上主」（路 l :47-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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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已見於聖詠，尤其「亞納的頌謝詩

中」（撒上 2:1-10)

1.2 新約

1.2.1 歷史中的聖母

四福音的中心點是耶穌的言行教

訓卜故此對瑪利亞的記載實似鳳毛麟

角。谷只是一提即過（谷 3 :31 ; 6:3) , 

瑪記載了童貞聖母生耶穌的事蹟（瑪 l : 

18-25 ），但的根據東方民族的心理，

將若瑟放在首位，而瑪利亞則是平平無

聞（瑪 1 :20-21 ﹔ 2 ：口，20,22 ），只有路

公正地將瑪利亞插入耶穌的「童年史」

中（路 1:5-2:52 ），強調了聖母的重要

性，在教會誕生一事上，也是路加記載

了聖母同在晚餐廳祈禱的事（宗1: 14 ）。

若望記載了聖母參加了加納婚宴（若 2:

1-12 ）及在加爾瓦略山上侍立在耶穌十

字架下（若 19:25 27) 

她是達昧的後裔（路 1 :32,69﹔羅 l : 

3﹔弟後 2: 3 ），出生於納匣肋（路 l : 
26 ）。關於她的父母，由聖經中我們雖

一無所知，但可以推知她猶如其他同時

代的猶太少女，受了傳統的猶太教育，

熟悉舊約。蓋天使、依撒伯爾及西默盎

都引用了舊約上的話來同她交談（路 l : 

28﹔索 3:14 17﹔匣 9:9 ）。耶穌誕生

後，謹遵梅瑟法律行取潔禪（路 2:22

日，27 ,39 ）。聖母領報時已許配給若瑟

（路 1 :27 ﹔ 2:5﹔瑪 l ：時，24 ），但仍是貞

女（路 l :27﹔瑪 l 時，23 ），若瑟還沒有

正式娶她為妻（瑪 l :24 ）。關於聖母在

孕育和生產耶穌以前、當時和以後，都

保存了童貞一事，在新約上不但找不到

有價值的反證，相反，卻有不少「聖母

卒世童貞」的有力提示（見瑪 l 18-25· 

路 l :34-38﹔若 19:26 ）。聖經上沒有提

到聖母守貞的理由，但由聖母自己的話

中，我們可以推斷不外是要專心作「上

主的牌女」（路 l :38 ）。另一方面由歷史

上我們知道在聖母的同時，已有大批守

貞的厄色尼人存在，故此聖母矢志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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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並非是不可能的事。

1.2.2 默西亞的母親

加俾額爾天使稱她為「充滿恩寵
者」（路 1 :28 ）。這個稱呼是以民所熟悉

的，是天主特別恩愛的象徵。天主要在
自己最鍾愛的人身上完成一件最奇妙的

化工，使她以貞女之身懷孕生子，作天
主聖子的母親（路 I :35 ）。她的身體成

了至高至聖者的宮殿。聖母完全以她自

由的意志，答應了上主的要求。但這件

奧秘的事蹟好似太偉大了，致使她許久

一言不發，直至表姐依撒伯爾受聖神的

默毆，以「吾主的母親」的稱呼來恭賀

她時，她才歡呼高歌以「我的靈魂頌揚

上主」（路 l :46 55 ）的祝詞，來向人報

告了救主已臨人間的喜訊。

耶穌在白冷的誕生（路2: 1-20），使

聖母的使命正式開始。她要同若瑟來養

育、照顧及保護這新生的救世主。在聖

殿中，老西默盎更清楚地指出她所生的

嬰兒，就是「上主的僕人」（見路2:29-35 ﹔

及依42 ﹔ 49 ﹔ 50 ﹔ 53 ）。其後耶穌靜靜

地在聖母撫養之下，在智慧與年齡上增

進成長。至12歲第一次赴聖京過逾越節

日，在這個機會上，耶穌第一次向自己

的父母表示了自己在將來要負的使命。

聖母將耶穌的話默存於心（路2:41-50) 0 

1.2.3 信友的母親

自耶穌開始出外傳教，聖母的使命

又有了新的發展。這尤其在加納的婚宴

上可以清楚地看得出來。她是第一個注

意到主人缺了酒，又自動地求耶穌援

助，免得使主人難堪（若 2:1-12 ）。她

以慈母的心腸來解救了人的困難。在這

裡她又成了耶穌的第一位門徒：「他無
論吩咐你們什麼，你們就作什麼」（若2:

5 ）。其後，在加爾耳略山上，當耶穌

的門徒，除了若望之外，都已逃之夭夭

的時候，只有聖母在場。耶穌莊嚴隆重

地指著若望對聖母說：「女人，看！你

的兒子」（若 19:25-27 ）。在此一刻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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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將新的使命付給了聖母。她是耶穌

一切門徒的母親。聖母也立即實行了耶
穌的最後意願，在宗徒們等候聖神降

臨，並以恐懼的心情聚在一起的時候，

在他們中有「耶穌的母親瑪利亞」（宗 I:

14 ）。她在初興教會的中心，與當時少

數的信友一起祈禱，並以偉大的母愛來
鼓勵安慰他們。默示錄上的那位「身披

太陽，腳踏月亮，頭戴 12 顆星的榮冠」

的女人（默 12: 1 ），按教父與學者們的
解釋，一方面象徵聖教會，另一方面也

是在象徵聖母瑪利亞，因此，她與教會

及她的信友有著極密切的母子關係。

1.2.4 人類的母親
她猶如新厄娃，偕同聖子，藉著聖

子，在聖子內，戰勝了惡魔、死亡和罪

惡（創 3: 15﹔羅 6:7﹔格前 15:20-28 ）。

她自始至終襄助了耶穌完成救世的工

程，這一點格外清楚地見於若望福音。

它描寫耶穌傳教的生活一救贖的工程

一以聖母的參與開始，也以聖母的參

與結束，因此，瑪利亞實在是新厄娃，

是「眾生的母親」（創 3:20 ）。

瑪利亞也是諸德之模範：她有堅固

的信德（路 I :38-45﹔若 2:5 ），不移的

望德（若 2:5 ）及深摯的愛德（路 I :56; 
若 2: 3 ），熱心祈禱（路 l :46-56 ; 2: 
19,51 ）及謙誠的聽命（路 1 :38 ），種種

美德莫不登峰造極，堪作我們修德成聖

懿範（瑪 12:46-50﹔谷3:31-35 ：，路8: 19-

21 ; 1 1:27,28) 

2. 瑪利亞瑪違肋納
是一位懷著感恩之心來追隨服侍耶

穌的婦女（路8:2 ），至耶穌臨死的那一

刻，她仍侍立在十字架旁（~馬27:56﹔谷

15:40﹔路23:49﹔若 19 :25 ），並協助埋

葬了耶穌（瑪 28:1 ﹔谷 16: 1 ﹔路 24: 10; 
若 20: 1 ），是以耶穌復活後，為報答她

的愛，使她成了獲得耶穌顯現的第一人

（若 20:11-18﹔谷 16:9)

直至十六世紀的解經學者，慣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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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的瑪利亞與伯達店的拉區祿的姊妹瑪

利亞混為一談。但這說法已被推翻，蓋

沒有聖經上的根據。相反，聖經上清楚

地將她們分為不同的二人記載（見若 19:

25 ﹔ 20:1,11-18 等）

3. 馬爾谷聖史的母親瑪利亞

在她的家中初期的教友曾聚會祈

禱。伯多祿由獄中奇蹟地獲釋後，就奔

赴她的家中（宗 12:12)

4. 雅各伯和若瑟的母親瑪利亞

是來自加里肋亞跟隨、服事耶穌的

熱心婦女之一（瑪27:55﹔谷6:3 ﹔ 15 :40-
47﹔路24: 10 ）。她曾侍立在十字架下，

並幫助埋葬了耶穌。復活的那天大清

早，她帶著香料要去傅抹耶穌的遺體，

見到天使的顯現（瑪 27:55,61 ; 28:1-8 ; 

路口：5 ﹔ 24:10﹔若 20:11-18 ）。

5. 克羅帕的妻子瑪利亞

她也是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時，侍

立於加爾瓦略山上的熱心婦女之一（若

19:25 ）。她是否與（ 4 ）所說的瑪利亞

同為一人，是學者們仍在爭辯而未獲得

確切答案的一個問題。問題的重點在於

是否阿耳斐及克羅帕同為一人。

6. 拉區祿的姊妹瑪利E
伯達尼村莊人（路 10:38-42﹔若 11:

卜 12:8 ），性格與她的姐姐瑪爾大完全

不同，是一位好靜，注意傾聽耶穌教

訓卜而又熱愛耶穌的女人。受難前六

天，曾以香料傅抹耶穌的頭及足，深受

耶穌的褒獎（若 12: 1-8﹔見瑪 26:6-13 ﹔

谷 14:3-9)

7. 羅馬的熱心女教友嗎利E
可能是一位猶太人。保祿在書信上

特別問候她，並讚揚她為教會服務的吃

苦耐勞的精神（羅 1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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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們皆公認路 1 :46 55為聖經中最
美麗的詩歌之一。這首詩歌是聖母瑪利

亞在聖神默感下答覆依撒伯爾的讚詞。

它的結構是完全按照舊約詩歌的格式，

詞章簡潔高雅瑰麗，中心思想有三．

(1) 瑪利亞感謝天主賜予自己的恩寵

（路 l :46 50) 
(2) 讚頌上主舉揚卑微的人，壓抑驕

傲的人（ 51 日節）

(3) 稱頌天主既許必踐的忠信（ 54,55 
節）

曾有不少的學者反對，這篇讚詩是

出於瑪利亞之口，但他們的意見各異，

反對的藉口亦各不相同，比如有人謂路

1:46 節的「瑪利亞遂說」’應是「依撒

伯爾遂說」’並提出幾種抄本為證。這

種說法不但與上下文完全不相符合（見

48節），並且所提出的抄本只是些為數

很少又不很重要的文件，故不足為憑：

絕大多數的抄本皆作「瑪利亞遂說」

更有人基於這首詩歌與撒上2: 1 10 
所記載的亞納的頌謝詩如此相似，就認

為聖經作者將一篇業已存在的詩歌，安

插在此處，放在聖母的口中，因為它頗

符合於當時的環境及聖母心理的處境。

但這也只是一種推想臆說，沒有明確的

證據來加以證實。

要教會向來認為它是一段與聖母有

闋的讚詞，所以命令司鐸每日於大日課

中誦念，以與聖母同樣的心情來感謝天

主救贖的恩惠。

2212 噶爾大
Martha 

女人名，有「主母」之意，伯達尼

人，是拉區祿及瑪利亞的姊妹，大約她

是瑪利亞的姐姐，因為聖經上說，是她

把耶穌接到自己的家中，也是她為克盡

主人的職責，忙忙碌碌地來招待耶穌

（路 10:38-42 ），在拉匣祿死後，是她首

先出來迎接耶穌（若 11:19-28 ），是她告

訴耶穌拉匣祿已埋葬四天了（若 1 1 : 

39 ），在伯達尼晚宴中，更是瑪爾大來

伺候赴宴的客人（若 12:2-3 ）。基於上述

諸點我們可以斷定，除了她是瑪利亞的

長姊之外，也是一位勤力好動，作事爽

快的女人，與她妹妹的性格迴然不同。

2213 瑪弟E

Matthias 

人名，是「瑪塔提雅」的縮寫，意

謂「天主的恩賜」’為填補猶達斯依斯

加略的空缺，被選為宗徒。耶穌升天

後，由伯多祿提議，門徒們推薦出兩位

補猶達斯缺的候選人，一位是名叫巴爾
撒巴，號稱猶斯托的若瑟，一位是瑪弟

亞﹔然後大家祈禱，求主耶穌自己由二

者中選揀一位，遂按照舊約時代的習俗

來拈國決定（見肋 16:8 ），結果瑪弟亞

中了圈。他是一位猶太人。對於瑪弟亞

的事蹟我們由聖經上所知者僅止於此

（宗 l :23 26 ），偽經上載有關於他傳教
生活的記載。

2214 瑪阿辣特

Maarath Mareth 

城名，有「山洞」的意思，是劃分

給猶大支派的一座城市（蘇 15:59 ），應

在赫貝龍與白冷之間。但它確實的位置

已無法證實。學者們意見紛耘。有人以

為它就是米 1: 12 所說的瑪洛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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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5 瑪阿色雅﹝昌沙雅﹞
Maaseiah, Maasias 
[Hoshaiah, Osaias] 

聖經人名，意謂「上主的作為」

思高譯本隨從希臘譯本，譯作「瑪阿色

雅」，但原文作「蜀沙雅」’原意謂「天

主施行了救援」。聖經上以此為名者頗

多。今簡述如下：

(1) 肋末人，生於默辣黎家族，與他

的同族弟兄組成歌詠第二班，參

與迎接約櫃至達味城的盛典（編

上 15:18 25：，見撒下 6: 12 ）。

(2) 阿達雅的兒子，是在約雅達領導
之下，推翻阿塔里雅后的百夫長

之一（編下 23: 1) 

(3) 猶太國王烏齊雅手下的一位監察
宮，他的職務是為國王招兵買

馬，組織軍隊（編下 26:11)

(4) 猶大王阿哈次的家人（兄弟或叔

父）當以色列王培卡黑代天主懲

罰猶大時，被一個名叫齊革黎的

厄弗辣因人所殺（編下28:4- 7 ）。
(5) 是猶大王約史雅的御史，曾受職

修理耶京聖殿（編下 34:8)

(6) 由耶叔亞家族出身的一位司祭，

的巨達克的兒子，充軍後受命將

自己的外方妻子休掉（厄上 10:

(7) 司祭，哈凌的長子，充軍後受命

休棄外方妻子（厄上 10:21)

(8) 司祭，帕市胡爾的兒子，充軍後

受命休棄外方妻子（厄上 1 0: 

22) 
(9) 帕哈特摩阿布的後代，充軍後亦

受命休棄外方妻子（厄上 1 0 
30) 

(10）負責條建一段耶京城牆的阿匣黎

雅的父親（厄下去23)

(11 ）厄斯德拉向民眾宣讀法律書時，

侍立其右者之一（厄下 8:4)

(12）厄斯德拉時代一位向民眾解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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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的肋末人（厄下 8:7)
(13）充軍後立盟簽約時，代表百姓的

四十四人之一（厄下 10:26)

(14）巴路客的兒子，屬猶大支派，充

軍歸來後居於耶京（厄下 1 1 :5 ）。

(15）依提耳的兒子，屬本雅明支派。

他的後代中，有人在充軍歸來後

居於耶京（厄下 l 1 :7) 
(16）兩位同名及同時代的歌詠司祭，

曾經參與耶京城垣落成的隆重盛

典（厄下 12:4142)
(17）猶大王漆德克雅時代的一位司

祭，他的兒子責法尼雅是國王的

心腹人員（耶 21: 1; 29:25 ; 37:3 ; 
參見耶 35:4)

(18）耶肋米亞先知時代的一位假先

知，漆德克雅的親父親（耶 29:

21) 

(19）耶肋米亞先知時代的人，他的兒

子阿匣黎雅是當時的一位部隊首

領（耶 42: 1 ﹔ 43:2 ）。

(20）充軍後乃赫米雅時代的一位司

祭，曾經參與耶京城垣落成的盛

大典禮（厄下 12:41)

2216 噶啥納因

Mahanaim 

城名，意謂「兩塊田地」’是基肋

阿得地方，在加得及默納協支派東部邊

界上的一座城市（蘇 13:26-30 ），後劃

為司祭城（蘇21:38﹔編上6:65 ）。撒烏

耳死後，他的兒子依市巴耳曾在此為王

兩年（撒下 2:8 ﹔ 12:29 ）。阿貝沙隆叛

變時，達味曾來此避難（撒下 17:24) ' 
後吉普撒羅滿十二太守之一的駐守地（列

上 4: 14 ）。建有堅固的堡壘。關於它的

位置，學者們的意見相當紛耘，但可能

性最大的，要算是現今的厄木辣默（ T. 

el-Emrameh ）廢墟，因為祇有它比較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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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聖經的記載。比如它距雅波克河的

渡口處不遠，並與前往色依爾地方的大

道相連（創立：3)

2217 瑪格達拉

Magdaia 

瑪利亞瑪達肋納的家鄉（瑪 2 7: 

呵，61 ﹔ 28: 1等），意謂「塔」或「樓塔」。

瑪 15:39 的瑪加丹大概是瑪格達拉之

誤。谷8: 10的達瑪奴達亦然。它是加里

肋亞湖西岸上的一個小漁村，至今猶

存。

2218 瑪革洛

Machaerus 

是亞歷山大雅乃烏斯在公元前 88

年左右所建築的一座堡壘，位於阿斯摩

乃王朝國土的最南方，亦即在死海東八

公里，及阿爾農北十三公里處，是用來

抵抗納巴泰人入侵的防禦地區，也是阿

斯摩乃王朝後來抵禦羅馬人的堡壘。但

在公元前五六年，完全毀於羅馬人之

手。公元前25至三年間，大黑落德在它

廢墟的近處大興土木，修建王宮及監

獄。他死後，此一地區被劃歸給他的見

子黑落德安提帕，這位暴君，就曾命人

在此堡壘中將若翰斬首（參見谷 6:21-

28) 

2219 噶革培拉﹝山洞l
Machpelah, Machphela 

地名，是赫特人厄斐龍所擁有的一

塊有→個山洞的田地。亞巴郎將它購買

2217 2221 

了來，作為自己家人的墳地（創 2 3: 

9,17,19 ﹔ 25:9 ﹔ 40:30 ﹔ 50:13 ）。至於

此名字的意義，至今不得而知，雖然古

人以為它有「雙重山洞」之意。在這裡

被埋葬的有撒辣（創 23: 19 ）、亞巴郎

（創25:9 ）、依撒格、黎貝加及肋阿（創

49:30,31) 

目前在赫貝龍城中的一座回教大殿

的地下，被認為葬有上述諸人的遺骸。

但實際上瑪革培拉似乎應在瑪默勒附近

（創 23:17,19 ﹔ 25:9 ﹔ 50: 13 ）。

2220 瑪拉基E

Malachi, Ma/achias 
見 2221 瑪拉基亞書。

2221 瑪拉基亞書﹝瑪拉基亞﹞

Book of Malachi, Uber Malachiae 
[Malachi, Malach的s﹞

十二小先知的最後一書，係瑪拉基

亞先知所著。「瑪拉基亞」，其意是謂

「上主的使者」。由這位先知的名字和

他的著作，發生了一些雖不很重要，卻

對該書的精義有相當闢係的問題﹔且看

如何解釋這些問題，對全書的意義，倒

是很重要的。

中文的「瑪拉基亞」這名稱，是由希

臘及拉丁文 Malachias 直譯而來的。瑪

索辣本原作 Maleachi 0 這名字大概出於

3: 1 ：「看！我要派遣我的使者，．．．．．．」

句。但究竟是否作者的本名，卻無法證

明。雖然這樣，有些學者以為這名字完

全合乎希伯來人命名的規則，就如有

「中自耳提」’「阿希狄」等名字，同樣也

有「瑪拉其」這名字。

從本書的內容看來，瑪拉基亞執行

先知任務是在耶路撒冷聖城，是可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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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的，其年代是在厄斯德拉與乃赫米雅率
領猶民回國之後的一國時期，即在公元

前 400 年左右。而猶太當時屬於波斯大

帝國這事，更可以肯定，因為 l :8 所記

「省長」（ Peha ）一詞，原是指波斯帝國

行政的職員，那時耶路撒冷聖殿的重建

工程己告完成。百年前哈蓋和區加利亞

三位先知所激起的熱潮，此時早已退
落，而期待默西亞的希望也告逐漸冷

淡。這種信仰上的退化，直接影響了道

德的生活，尤其以表現在婚姻的生活上

為然。人民將法律的觀念置諸腦後，與

外邦女子結婚，甚至有的竟與原配離

婚，以後與外教女子通婚的。也許由於

瑪拉基亞，猶如厄斯德拉一樣，攻擊這

樣的婚姻不遺餘力，所以塔耳慕得以為

拉是厄斯德拉的作品（見厄上 9 章）

何以人民的宗教生活會墮落到這地步？

其最大而真正的原因，即為司祭的生活

太過放蕩，當時沒有君王，司祭不但在

宗教上，即在政治上也佔有很大的地位

和勢力，因此，無形中染上了塵世的惡
芬芳
自

認清了當時的時代背境，對先知宣

講的道理和對象，便可明瞭莫大半了。

他以辯論的方式，先使聽眾了解自己罪

過的兇惡，再以嚴厲的措詞斥責他們，

並預報審判懲罰的日子即將到來，但同

時也預報敬畏天主的人必然獲救。

雖然學者對拉的構造和劃分意見紛

耘，但現代的一般學者都以為拉是集五

篇神論而編成的，這五篇神諭便是：

(1) 1:6-2:9 ：在這篇神諭裡’先知首

先譴責司祭的潰職罪，繼而預言

天主要廢除他們的祭獻，而悅納

萬民所獻的純潔祭品﹔

(2) 2:10-16 ：先知向那懷疑天主正義
的人，預告那「盟約的使者」不久

即來，他要施行公義正宜的審

判，淨化百姓﹔

(3) 2:17-3:5 ：如果選民誠心歸向天

主，天主必垂顧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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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6-12 ：凡敬畏天主的人，在審判

時必得賞報﹔

(5) 3: 13-24 ：審判之前，厄利亞先知

要再度出現，勸化選民，以免全

體民族遭受毀滅。這五篇神論無

非是表達及申述本書序言上所

說：上主對）；）.民的慈愛（ 1:1-5 ); 
一些學者並將這序言當作一篇獨

立的神諭，於是本書共包含六篇

神諭﹔事實上，這樣劃分卻也無

可厚非。

瑪拉基亞的使命是準備百姓迎接

「盟約的使者」’即默西亞的來臨﹔但

在默西亞來臨之前，將有一位懷著厄里

亞大先知精神和心火的使者先來。按主
耶穌的話，這位使者就是洗者若翰（瑪

11.11-14﹔谷 l :2 ﹔ 9:12-13﹔路 1:17,76 ﹔

7:27) 
先知關於新約時代，萬民要舉行的

祭獻（ 1:11 ），即「彌撒」聖祭，以及
婚姻的神聖所講的道理，為新約子民具

有永恆不變的價值。遵守婚姻倫常的家

庭，常是安定社會的穩固基礎，就如熱

心奉獻聖體聖祭一－彌撒祭獻，亦常是

聖教會最堅固的基礎一樣：不但如此，

而且聖體聖祭及聖事，還是聖教會一－

基督的妙身，吸取活力及神樂取之不盡

的泉源。

見 125 厄里亞、 1757 祭舵、 1683 婚姻、

457 先知。

2222 瑪拉肋耳
Mahalalel Ma/alee/ 

人名，意謂「上主的讚頌」’聖經

上兩個人的名字：

(1) 舍特的子孫之一，是刻南的見子

及耶勒得的父親。此人亦見於耶
穌基督的族譜（創 5:12,13,

15-17﹔編上 l :2﹔路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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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屬猶大支派，培勒茲的後代，舍

法提雅的父親。充軍歸來後居於

耶京（厄下 l 1 :4) 

2223 瑪商社克

Marduk 
見 2504 默洛達客。

2224 噶撒達堡

Masada 

是聖經上未提及過的堡壘，但史家

若瑟夫卻多次提到了它，是以民獨立鬥

爭的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中心點，它建於

瑪加伯戰爭時代，後被大黑落德重新擴

建及鞏固，是為猶太人反抗羅馬侵略的
最後一個據點，全體居民及士兵皆壯烈

犧牲，殺身而成仁。它距離死海不遠，

位於猶大山脈的東麓，在恩革狄南方十

八公里處。
以色列國的考古學者，近年來當不

斷在此挖掘考察，出土的文物計有城

牆、闢堡、黑落德宮、拜古庭時代的聖

堂及會院各一度，十七個銀幣，四個以

拉丁文寫成的文件及抄有詠 81-85 的羊

皮卷等，對考古學有了非常的貢獻。

2225 瑪塔提雅

Mattathias, Mathathias 

2223 - 2226 

(3) 是屬於司祭家族的一位勇敢抗暴

的猶太人。若望的兒子，西默盎

的孫子，生有五子，即歷史所稱

的瑪加伯五兄弟。全家遷居摩丁

（見加上 2: 1 70 ）。他雖年老力
哀，但護教護民的熱誠不甘後

人，登高疾呼，號召猶太人對抗

迫害國教的安提約古厄丕法乃四

世，首先將以善言惡語誘惑威脅

他敬禮邪神的國王的使臣，及一

位背教的猶太人殺掉，將邪神祭

壇推翻，作為正式抗暴的開始。

時在公元前 166 年。後將自己的

五個兒子及哈息待黨人組織起

來，作為護教的核心。但不久之

後，便在同年去世了，安葬在摩

丁城，舉國上下無不為這位英雄

人物的死亡而悲哀。

(4) 阿貝沙隆的兒子，約納堂（不屬

於瑪加伯家族）的兄弟。當瑪加

伯約納堂的軍隊在哈祥爾平原大

敗於敘利亞的大軍時，幸有1億塔

提雅及哈耳非的兒子猶大三位軍

長，勇敢阻攔敵人的追擊，使散

逃的猶太軍人，得以喘息及重新

會合組織，終於將敵人戰敗（加

上 l 1:70; 13: 10-11 ) 
(5) 是敘利亞大將尼加諾爾所差遣的

同瑪加伯猶大講和的使者之一。

他果不負所托，締結了和平的條

約（加下 14: 19) 

見 1920 猶大瑪加伯、 1294 耶穌基督的族

譜、 l 167 哈息待黨。

是聖經上數人的名字，意謂「天主 2226 瑪提提雅
的恩賜」。 Mattithiah, Mathathias 
( l } 阿摩斯的兒子及約色夫的父親，

見亦「基督的族譜」（路 3:25 ）。 聖經上數人的名字，意謂「上主的

u } 史米的兒子及瑪哈特的父親，亦 恩賜」。

見於「基督的族譜」（路 3:26 ）。 (1) 是一位肋末人，科辣黑族人沙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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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長子，為耶京聖殿的職員，負

責照管烤祭餅的事務（編上 9:

31) 

(2) 是達味時儀仗隊的一位職員，肋

末人，所奏樂器為琴，自厄撒夫
指揮。大約與編上25 :3 21所提的

耶杜通的見于瑪提提雅同為一人

（編上 15:18-21 ﹔ 16:5 ）。

(3) 是充軍後厄斯德拉向百姓宣讀法
律書時，侍立在他右邊的六位民

眾代表之一（厄下 8:4)
(4) 乃波的子孫，充軍後受命將自己

的外方妻子休掉（厄上 10:43 ）。

2227 瑪索辣經文
Massoretes, Massoretic Text, 
Massorethae, Textus 
Massoreticus 

「瑪索辣」一詞的原意，至今學者

們仍在爭辯，沒有確實的答案。大致說

來，它有「傳統」的意思。那些從事研

究「瑪索辣」的人，被稱為「瑪索辣經
師」，而他們所斟定的聖經經文叫作

「瑪索辣經文 J 。這裡所說的主要是針

對後一點而言。

瑪索辣經文：在公元八至十世紀
中，有一大批猶太瑪索辣經師從事於膳

寫聖經的工作，將聖經原文的發音、用

詞、書寫加以規律的劃定，以求使其一

成不變地下傳後代。因為原來的聖經經

文，是只有子音而沒有母音的存在。因

而誦讀書寫時，往往因人而異。這些瑪

索辣經師的功績，就在於有系統地擬造

母音，將之付書於聖經原文，而有瑪索

辣經文的產生。

其實這只是西方所認識知道的瑪索

辣經文。事實上早在第七世紀之前，猶

太經師們已從事了這種工作，且有了相
當的進展及成績。但咎於歷史環境而未

1290 

＋四畫

被西方學者所知悉。在這之前的瑪索辣

經師可分為三派：即巴比倫派、巴力斯

坦派及後來居上的提庇黎雅派。

巴比倫派及巳力斯坦派的簡史：我

們知道，當被充軍的以民自巴比倫被釋

的時候，有大批的人整頓行裝返回聖地

收拾家園﹔但也有不少的以民，格外是

富貴權勢的以民，仍僑居在巴比倫。這

兩批獲得完全自由的以民，幾乎同時注

意到聖經的搜集及保存，於是產生了一

批專任職員，這就是在本世紀之初西方

學者未曾注意認識到的首批瑪索辣經

師。兩批經師所遇到的當頭困難是相同

的，就是如何來正確地發音誦讀聖經。

經過他們研究檢討，結果發明了母音。

遂將這些母音符號注於聖經行文線的上

方，使人一白了然，且不致讀錯。這種

方式很快地傳遍於僑居巴比倫的以民之

間，且成為定律。可惜後人所發現的這

種手抄文件很少。但無人敢否認它確實

的存在。

巴力斯坦派的瑪索辣經師雖然也很

早就開始了這種注音的工作，但他們的

行動甚為謹慎，故進展緩慢。至公元五

世紀才造出一套有系統的注音規律，亦

是將母音符號注在行文線的上方。兩個

發音系統雖然有枝節技術上的不同點，

我們不能，也不需要詳盡地討論。可以

指出的，是二者皆非完善的系統，比如

半母音的符號尚未出現，可是不可否認

的，是他們對於聖經原文的誦讀、注

音、注釋及保存，已作了一個很大的貢

獻，有不可浪滅的功績。

正當這兩派的經師致力發揚聖經的

保存及傳播工作時，忽然環境大變，致

使其工作完全停頓。這就是在公元 750

年的回教勢力的突然擴張之所致。回教

人迅速地佔領併吞了全波斯國及地中海

東部及南部的沿海廣大地區。巴力斯坦

及巴比倫完全處於回教徒的統治之下，

大受文化上的損害，而有猶太文化近六

百年黑暗的時代，前功盡廢，不少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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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向西方，格外是西班牙遷移避難去

了。可幸的是在這同時，在回教人的統

治之下，竟有第三派的瑪索辣經師出

現。這就是我們在前面所說的後來居上

的提庇黎雅派。其始創人是阿協爾家

族。其研究中心設於聖地的提庇黎雅。

這批經師採取了回教人注釋可蘭經的方

法，發現了對聖經原文的新的注音系統

及解釋。這新的注音是除了清楚地將聖

經原文的半母音、強音及重音列j主於行

文線下之外，更盡其可能的使原文的發

音，恢復到梅瑟西乃山時代的音調。因

著這種的優點，這一學派的理論，很快

的發展，並為其他猶太人所接納。並且

他們也自動的將所能得到的前二派的著

作，另行附加自己的注音符號。比如在

列寧格勒圖書館中所保存的一部巴比倫

手抄本，就是一個有雙重注音的抄本。

因著這批提庇黎雅經師們大刀闊斧的改

革、努力及倡導，以前兩派的著作竟漸

漸失勢，至十二世紀就完全被一切猶太

人所遺忘了，僅存有這第三派的著作。

但是，這第三派的瑪索辣也於不久之

後，漸漸因受十字軍東征的深刻影響，

而失去其光輝及作用。但他們的著作卻

遺留後世，供人參考。

瑪索辣經文的印本：第一部付印的

原文瑪素辣經文，主要者有 1924-1925

年間的哈音本（ Ben-Hayyim ），出版於

威尼斯。其後有 1929年克式耳（ Kittel)

出版的「希伯來文聖經」。這本聖經的

根據是更古老的抄本，以提庇黎雅學派

為主，故此是一個相當完善的版本。

事實上，聖經學者們的工作並不僅

止於此，他們所努力的是發掘完整、更

古老的抄本，亦即是參考提庇黎雅派、

巴比倫及巴力斯坦派，甚至谷木蘭更古

老的抄本，以求對原來聖經原文有更清

楚的認識。這是一個非常艱巨的工作，

仍有待於考古學家們的繼續努力及發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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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民的刑法上，本無監獄的設

置，雖然以民四周的民族都自很古以來

就有監獄的設立。聖經上第一次提到監

獄，是指埃及的監獄而言（創刊： 21;

40:15 ﹔ 41:14﹔出 12:29 ）。當以民離開

埃及，遊牧於曠野時，犯人只是暫時被

看管，等候有權人的發落，比如不守安

息日及褻潰天主的人，應以石頭砸死，

但在斷案後，即立即執行（肋24: 12﹔戶
的：34 ）。三松曾被培肋舍特人所監禁，

且縛之以鎖鍊（民 16:21 ）後來在以民實

行君政時期，國王在團體政權的組織

上，大事仿效其他的先進民族，因而也

有了長期性的監獄徒刑，並且犯人的食
住十分簡陋，且有枷鎖的實施（列上22:

26﹔編下 16: 10 ﹔ 18:26 ）。耶肋米亞先
知的厄運，告訴我們闢於這種監獄的存

在，及監獄中的艱苦生活，且加以腳鑽

鐵枷，而監獄就在耶京聖殿之旁，本雅

明門之側，利用該處的乾井或泥坑充作

獄室，（耶 20:2 ﹔ 29:26 ﹔ 32:2 ﹔ 37:16 ﹔

38:6：，亦見匣 9: 11 ）。因此「監獄」一
詞，在希伯來文亦有「水井」之意，或

謂「水井之室」。依24:22在他的有關世

界末日的神視中，見到惡人「將被聚集

起來，關在深坑內，監禁在監牢裡」

是為上主的初步懲罰。雖然如此，以民

真正有關監獄的明文法律規定，卻是在

充軍以後（厄上 7:26)

到了新約時代，牢獄的刑罰乃屢見

不鮮（瑪 l 1 :2﹔路 7: 18 ）。格外是宗徒

們曾屢受監禁（宗4:3 ﹔ 5: 18 ; 12:6; 16: 

24 ; 26:29; 28:30 ）。此時代的猶太人

在法律的規定上，深深受著希臘及羅馬

文化的影響。公審判時，誰看望了坐監

者，也將會受天主的賞報（瑪25: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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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9 監督

Overseer, Bishop, Episcopus 

「監督」一詞，見於舊約中竟有四

十五次之多，但大都是指上主賞善罰惡

的行為而言，只有兩次在七十賢士譯本

上作職位講（詠 109:8﹔厄下 l l ：泣，24 。
註：此兩處思高譯本相對的譯作「職

位」及肋未人之「長」）。在新約中，「監
督」很少是指天主的照顧而言，而大都

是指教會團體內的行政而言（宗 l :20 ; 

弟前 3: I ），亦即如今日主教的職權。

聖保祿是監督職位的先鋒及保護

人。他兩次清楚地指出監督候選人應具

備的條件：他應是一個妻子的丈夫，節

制、慎重、端莊、好客、善於教導、不

嗜酒、不暴庚、溫良和善、不貪錢、善

於理家及教導子女（弟前3: 1-7﹔鐸 1:6-

9 ）。除了上述十三個條件之外，在弟

前更加上要有儀表、不可是新奉教的及

應在外教人中有好聲望。在鐸則另有應

愛護真理、熱心及公正。

新約內有九個地方，將監督與長老

混合而用（宗 20:17,28 ），其原因不外

是監督一職，具體地始自牧函時代，在

此之前只是初具模型，故有這種混合的

說法。只有在第一世紀末，在默示錄及
聖依納爵的書信上，才可見到監督一職

的真正形成。

2230 輛

Nitre, Nitrum 

一種含有喊性的自然礦石，多見於

埃及和波斯，可用作洗衣或洗身劑。埃

及用來作防屍腐爛的藥品，因它吸水力

很強之故。只兩次見於聖經儀 25:20 及

耶 2: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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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spel, Evangelium 

十四晝

現今在教會內通用的「福音」一

詞，有三種含意﹒一指耶穌基督1吝賜給

世人救恩，而在世上建立天圓的好消

息﹔二指作為耶穌生平言行錄的那四部

「福音」書﹔三指在舉行彌撒或其他禮

儀時，所宣讀的摘自四福音的片段經

文。

1. 「福音」一詞的來歷

中文的「福音」（或「佳音」或「喜

訊」）一詞，譯自希臘文和拉丁文的 Eu

angelion 及希伯來文的 Besorah 0 

古希臘文內用的「福音」一詞，表

示一個報信者傳報的好消息，尤其是關

於戰事勝利的消息﹔此外，也指那報信

者獲得的酬金，和民眾因這消息、而向神

奉獻的感恩祭。到了大希臘文化時代，

羅馬帝國開始敬拜皇帝為神和救世者，

凡關於皇帝的一切好消息（例如太子誕

生，新皇登極）和一切皇恩及上論，都

稱為天下萬民的「福音」。

宗徒們，尤其聖保祿，無疑地受了
希臘文化時代的影響，引用了這表示喜

訊的名詞，為指出耶穌基督由天主那裡

給世人帶來的真喜訊。

不過，在新約內所用「福音」一詞的

真意，是根據舊約，尤其根據依撒意亞

先知書後集，即所謂「安慰書」中的思

想。先知在此安慰書內，明認自己是天

主「報告喜訊」的使者（依40:9; 41:27), 

給自己的百姓及耶路撒冷「傳佈喜訊，

宣佈和平，傳報佳音，宣佈救恩」（依曰：

7 ）。此喜訊的內容，綜合起來，就是

「你的天主為王了」’即天主必要親自降
臨拯救百姓，由充軍之地把他們領回本

國，作他們正義和平的君王（依曰：7,8 ﹔

鴻2:1 ）。先知因蒙受天主的神，知道自

己的話含有神能，因此，所報告的喜訊

必要成為事實（依6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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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福音在新約中的本義

根據瑪l 1 :5及路7:22的記載，當若

翰洗者派遣門徒來詢問耶穌的時候，耶

穌就提到依61 ：卜3的話，聲明先知預言

的事，已開始應驗了。耶穌明認自己是

給民眾傳佈喜訊的那位使者（路 4: 16 

21 ）。他的宣講即是來白天主的福音

（谷 l : 14 ），其內容為「天主的國臨近

了」’換言之，天主巳開始在世上實踐

他的王權（谷 I: 15 ；瑪 4:23 ﹔ 9:35 ﹔ 24:

14﹔路4:43 ﹔ 8: 1 ）。為宣傳這喜訊，為

傳佈這「天主的國」的福音，耶穌派遣

自己的門徒們先到猶太各地去宣講，然

後到普天下去向萬民傳揚（谷 13: 10 ; 

14:9; 16: 15 ）。
由於耶穌自己從天上帶來天主的王

權，實行救世的工程，並在世上建立天

主的國，因此，宗徒們宣講的福音內

容，集中在救主（宗5:42 ﹔ 8: 12,35 ; l 1: 
20 ），例如谷 1: 1 的「福音」’即指有關

耶穌的言行、聖死及復活的報告而言。

聖保祿宣講的題目，就是論天主聖子耶

穌基督的福音（羅 1 :9﹔格前 9: 12﹔格後

2:12﹔迦 1 :7等），此外「沒有別的福音」

（迦 l :6, 7 ）。「福音」在教會內早已成
為固定名詞，不必再加什麼附加語（羅

1: 16 ; 1 1:28﹔格前 9: 14 ）。保祿很多次

用「福音」一詞，來表示天主在基督內

賜與世人救恩的喜訊。

3. 傳播福音的義務
「傳福音」是所有宗徒的使命和義

務，他們之所以蒙選並被派遣，也正是

為了盡此使命（谷 16: 15 ; 13: 10﹔羅 l : 

1 ﹔弗 3:8﹔宗 13:8 等），事實上，他們

也負起責任，勉力善盡此一義務（宗 4:

20﹔羅 l : 14,15﹔格前 9: 16 ）。保祿以自

己為「福音的僕役」（哥 l :23 ）和「天主

福音的可祭」’認為自己的使命，即是

使外邦人以信仰歸向天主，「經聖神的

祝聖，成為可悅納的祭品」（羅 15: 16; 

斐 2: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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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宗徒們外，在教會內很早已另有

些人蒙受神恩，專門盡此「傳福音」的

義務（宗 21 :8﹔弗 4:1 l ﹔弟後 4:5 ）。

4. 表明福音特性的名稱

在新約內，多次另加上一些形容

詞，為指示福音的特性：

4.1 例如，為指出這喜訊的來源，稱

為「天主的福音」（谷 1:14﹔羅 l : 

1 ﹔ 15:16,19﹔格後 11 :7 等），及
耶穌基督或天主聖子的福音（羅 1:

9﹔格前 9:12﹔格後 2:12 等）。有

時保祿稱福音是「我的福音」或

「我們的福音」（羅 2: 16：，格前的：

1﹔格後4:3等），這並不是說，福

音創於宗徒，或保祿及其他宗徒

的宣講彼此有分別，因為只有一

個「由耶穌基督的歐示得來的」福

音（迦 1 ：日， 12 ），保祿所願指出
的是，為宣佈這惟一的福音，他

自己或其他宗徒，每人都負有一

種特殊使命（迦 2:7,8; 1:16﹔宗

9: 15) 
4.2 有時加上名詞，以形容福音的內

容如「天國的福音」（瑪4:23 ﹔ 24:

14 ），「論天主子的福音」（羅 l : 
2 ），「基督光榮的福音」（格後4:

4﹔弟前 I: 11 ），「天主恩寵的福
音」（宗 20:24 ）和「基督那不可測

量的豐富福音」（弗 3:8)

4.3 還有些形容詞，特指宣佈福音的

效果，及人因接受福音而獲得的

神恩，如「福音是天主的德能」

（羅 l : 16 ），賜與人喜樂（路 2:

10 ），使人得救（弗 1: 13﹔羅 1:

16 ），賜人和平（弗 6:15; 2:17 ; 
宗 10:36﹔羅 10: 15 ），希望（哥 1

23 ）和不朽的生命（弟後 1:10﹔格

前 4: 15) 

4.4 此外，還用其他名稱稱福音，如

「真理的言辭」（格後6:7﹔弗 l : 13 ; 

哥 l :5﹔弟後2:15﹔雅 I: 18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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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話」（格後 5: 19 ），「恩寵的

話」（宗 14:3 ﹔ 20:32 ），「救恩之

道」（宗 13:26 ）。若望在他的福音

及書信裡’總不用「福音」一詞，

但他在講論「聖言」時，卻將「福

音的奧秘」（弗 6: 19 ）更清楚地表

現出來（參見「言、聖言」條）。

4.5 新約的作者，常以「福音」為單數

名詞，且以此單稱只指救恩的口

傳喜訊，但在第二世紀，教會內

逐漸開始也將那些記錄耶穌言行

的書籍稱為「福音」’仍以單數為

名，同時因為四位福音作者，採

用了不同的記錄形式，為此將他

們的著作特稱為「四型福音」，只

加上著作者的名字，以示區別，

如「按某某所傳的福音」。有時教

父們亦稱新約全書為「福音」’以

別於「諸先知書」’即舊約全書。

（參見第二世紀依肋乃教父所著：

Adv. Haer. V 27,2 ; III 11,8 ）。

5. 人接受福音的準備

為使福音在人身上能發生效力，能

施行天主的德能，而使人成義得救，人
必須悔改（谷 l : 15 ），「以善良和誠實

的心傾聽」（路 8: 15 ），「接受」、「相

信」、「保存」並「遵行」天主的話（瑪

7:24：，谷 4:20﹔路 8: 15 ; l 1 :28 等）
正如若 3:21 說的：必須以信仰「履行真

理」（參見若 20:31 ）﹔或如保綠多次說

的：必須「服從信德」（羅 1 :5,16 ; 6: 16 ; 

16:26：，格後 9: 13﹔得前 2: 13 ），人的生

活度日必須「合乎基督的福音」（斐 l

27) 
既然為獲得救恩，人的「智慧」、

「明達」、「權勢」及「富貴」無能為力，

那麼，人只有以謙遜心情接受天主的歐

示，因此，在所謂「小孩子」（瑪 11:25 ﹔

路 10:21 ）、在那些被世人稱為「愚妄
的」、「懦弱的」、「卑賤的和受人輕

視的」、「一無所有的」人身上，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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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發生豐盛的效果（格前 1:27,28 ）。用

這種謙遜心情接受福音的最理想的模

範，就是童貞女瑪利亞（路 l ：兒，45 ）。

6. 福音的數目

雖然根據路 1: 1 所載，在宗徒時

代，關於耶穌的言行，已出現的記錄為

數不少，但在古教會內，從起初只承認

瑪、谷、路、若四部福音為正經。第二

世紀末葉，教父依肋乃就己說過．「福
音，不多不少，共有四部」 （ Adv. Haer. 

Ill 11,8) 

7. 四福音的編灰

最初，每部福音都是單行本。當彙

集四部為合訂本時，在各地排列的先後

次序，並不一致，但根據慕辣托黎聖經

目錄的記錄，至少從第二世紀末葉起，

在羅馬教會內已有一定的次序，即瑪、

谷、路、若。這也是大部份希臘文古抄

本所使用，且以後為全教會至今所保持

的次序。用此次序排列四部福音的緣

故，大概由於自古傳下來的意見，認為

這是歷史上寫作四部的先後次序。

8. 福音的結構

如果暫且不顧瑪、路、若三福音的

特有序言，就看到四部福音的每位作

者，都在開始時就敘述若翰宣告默西亞

的來臨，並給耶穌作證，最後以較為詳

細的筆墨記述耶穌的苦難，而以復活後

耶穌的顯現作結。除此以外，前三部福

音，連在內容方面也有同樣的結構：都

是在第一部份只敘述耶穌在加里肋亞及

其附近地區傳教的經過，然後在第二部

份，才記述耶穌在前往耶路撒冷途中和

在聖京的所言所行。這三部福音由於結

構大同小異，內容又易於彼此對照，故

被稱為「對觀福音」。第四部福音則與

前三福音不同，不但有其特有的內容和

記述方式，而且以耶穌數次進入耶京的

事實，作為佈置敘事的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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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福音由口傳至成書的過程

由於第四部福音有一種獨立的特

質，可知較為晚出，也較為完整和統

一，這點不擬在此討論（見「若望福音」

條）。此處必須特別討論的，是前三部

福音從原來的口傳到筆之於書時的過

程。

耶穌復活升天後大約二十年之久，
在初期教會內，只以口頭宣講傳授福

音。耶穌也從未叫門徒將他講過的話用

筆記錄下來，他的命令只是「往剖萬

民」（瑪 28:19,20﹔谷 16: 15﹔宗 l :8 ）。
門徒們就按此命令「出去，到處宣講」

（谷 16:20 ）。他們宣講的內容，一方面

是耶穌自己論「天國」所曾講過的話，

一方面是「論耶穌基督的事」（宗28:31 ; 

18:25 ; 路24: 19 ），即論「耶穌所行所

言的一切」（宗 l : 1 ）。如此，「主的道

理」（宗 18: 25 ）同時成為「論主的福

音」’即鬥徒們宣講耶穌為人受難受

死，和復活升天的事實，然後勸勉聽眾

信仰耶穌為救世主。當他們在猶太人前

宣道的時候，又多次指出，舊約諸先知

的預言如何在耶穌身上應驗了，致使自

己的教訓更著成效（宗3:15-40 ﹔ 13:33

41 ) 

宣講福音的人，起初都是見證人，

即親耳聽過耶穌講論，而且「自始親眼

見過」「所完成的事蹟」的人（路 1:2﹔宗

1 :21 ﹔若一 1 1 ）。所謂「所完成的事
蹟」’是指耶穌在其公開生活的短期

內，即「由若翰施洗起，直到耶穌被接

去的日子為止」的時期內，所行所言的

主要事蹟（宗 l :22 ）。所以福音的原始

宣講和「教理講授」（ Catechesis ），只

包括這一切（宗10:37-43 ﹔ 13:24-31 ）。

這由馬爾谷福音還可看得出來。

再者，從「對觀福音」共同記載的

事蹟，似乎又可推論出，門徒們早已用

了一種多少擬定的形式，來宣講耶穌的

言行。這形式既有助於使人容易記憶，

也有益於保證福音的內容不容改變。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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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時代的口傳方式，無疑與當時猶太經

師及法學士，為傳下古時賢人的言語及

事蹟所用的方法相似。這些猶太學者，

歷來只用口頭傳授，來教誨自己的門

生。經過許多世代以後，才有一些學者

將傳下來的口授筆錄下來（參見「塔耳
慕得」和「米得辣市」條）

古時人的記憶力較強，並牢固可

靠，而且他們價用一些特殊方法，以幫

助記憶：或常用一種敘事體裁的形式，

或把一些類似的資料整理彙集在一起，

或用聯想的方式，把類似的言語和岡音

的字句，聚集在一處，或用對稱的方

法，或按照一定的數目（例如三、四、

七、十），把這些史事彙集起來等等。

我們認為耶穌的鬥徒也用了這些方法，

將福音的主要內容妥善地傳下來。

傳福音時，宗徒們又隨機應變，以

適應聽眾的情形和領悟能力，例如在尚

未歸化信服耶穌的猶太人及異邦人前，

他們特別宣佈耶穌為救世主的喜訊（宗

2:22-24 ; 3: 13-26; 4:8 12 ; 10:36 43 ; 

13:23-41 ﹔ 28:23 ）﹔在望教者和己奉教
者「學習其道」的聽眾前，則特別講述

耶穌的訓言及其所行奇事（路 1:4﹔宗 2:

42 ﹔ 18:25﹔迦 6:6 ）。再者，基督信徒

在猶太人眾多的地區，初期還過安息

日，與猶太人一起聚會祈禱（宗 13: 14 ; 

16: 13 ﹔ 17:2 ﹔ 18:4 ）。不過，他們也注

意到自己已成為另一國體，所以也在私

人家庭集會，在那裡聆聽宗徒的訓誨，

「擎餅，祈禱」（宗2:42-47 ）。至於在異

教徒信奉基督者的地區，早已廢棄了猶

太人的安息日，而過「一週的第一

天」’並稱這天為「主日」’以記念主

的復活（宗20:7﹔格前 16:2﹔默 I: 10﹔十

二宗徒訓言 14: 1 ）。當日基督信徒聚集

「擎餅」’舉行聖體聖餐時（格前 10:

16, 17 ; l 1 :20-26 ），是特別記念耶穌的

聖死及復活，正如聖保祿說的，是「宣

告主的死亡」（格前 11: 26 ），因此，他

們在舉行這禮儀時，每次也敘述耶穌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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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受死的事蹟（路22: 19 ）。為此，「耶

穌的苦難史」大概早已成為一篇獨立
的，具有比較固定形式的敘述。這種原

始的敘述形式，多少還可由四部福音所

記載的苦難史看得出來。

還有一事要注意：初期教會內，或

因信徒中發生了一些問題，或因猶太人

關於耶穌和他的教會提出了什麼抗議，

所以必須解釋或答辯，例如下列等問

題：如何可以證明耶穌是猶太人所期待

的默西亞？耶穌如果是默西亞，﹛可以為

其人民所棄捨’而受難受死？為什麼廢

除了猶太教，而立了新的教會？宗徒們

的權利是從那裡來的？耶穌的教訓與梅

瑟的法律有什麼闢係？為答辯諸如此類

的問題，信徒們勢必搜集耶穌的言論。

因此，大概很早就收集了一些耶穌的言

論，編成了「耶穌的言論集」 （ Logia

Jesu ） ﹔同時，從起初也特別注意到從

舊約經書中搜集一些證據。

在巴力斯坦當然最先賠阿拉美語宣

傳福音，但因在耶路撒冷有一些由國外

回來的猶太僑民，不懂得阿拉美語，所

以同時也必須用希臘語加以翻譯（參見

宗2:7 12 ; 6: 1,9和「馬爾谷福音」條）。

以上所述，可以幫助我們明瞭，在

教會內如何逐漸編成了一種多少擬定的

福音口傳形式。但此形式，僅為大綱，

讓宣講者斟酌地方、時機、環境等情

形，以適應聽眾的領會能力和需要。

何時開始將口傳的記錄了下來？不

得而知。但路 l : 1-4 證明，在路加寫福
音以前，已有「許多人」編輯了有關耶
穌的記錄。為此，有人早已開始把耶穌

講過的一些重要言論記錄下來。至於1為

什麼不久以後，需要把教會內論耶穌所

講的口傳道理筆之於書，其原因有二：

9.1 由於教會日漸發揚廣大，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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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由於宗徒和耶穌的其他門徒，逐

漸年老逝世，所以為保存原始口

傳的忠實與一致，非記錄不可。

闢於路加聖史所提及的「許多人」
編成的記述，除瑪竇原先寫的阿拉美文

福音（參見「瑪竇福音」條）及馬爾谷

福音外，無從得知還有什麼其他記錄，

因為連瑪竇原先以阿拉美文寫的福音也

沒有留傳給我們，所以實際上，馬爾谷

福音實為存留下來的最早的福音。

如果把對觀福音加以比較，很容易

看出，每位聖史如何將宗徒們的口傳，

適應於當時當地的環境：谷專心注意記

事，將耶穌所行事，生動地描述出來﹔

瑪及路除史事外，則特別著重耶穌的言

論，並將此言論多少適應於讀者的情

況。此外，瑪與路都載有一些獨有的資

料。這三部福音雖然各有其特點，但其

來源，完全出於初期教會的口傳。至於

第四部福音，卻顯出一種更高深的神學

思考及其發展。

10. 福音在文學上的特徵
「福音」一名，已表示出這四部書

不屬於普通的文學作品。聖史們全無意

以文學家立場下筆，而只願意宣佈人類

得救的喜訊，並主主救主耶穌作證’並指

引人相信耶穌為救世主（路 1 :4﹔若 20:

31) 
聖史們記錄的是歷史的事實，但他

們無意作歷史家，以編著狹義的史書，

或為耶穌寫傳記。為此他們不大注意史

事發生的時間與地點，不特意描繪耶穌

的人格，也不敘述他整個生平的事蹟

（若 20:30)

再者，除若以外，其他三部福音，

如上所述，論內容，論敘述的方式，均

本於教會內的口傳。所以，三位聖史個

人著作的工作成份比較少。雖然如此，

但聖史們並非編輯者，而是真正的著作

者，故每部福音關於文筆、風格及敘事

形式，均各有其特色，而且因作者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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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目的，故亦各有其統一的結構。

總之，四福音是文學上的一種特殊

作品。其作者原來沒有以一般文人或學

者的目的，從事著作，而是以保存宗徒

的口傅，並幫助宣道員便於宣講，為其

寫作的宗旨（參見「文體形式批判學」

條）

11 福音的歷史性
根據以上所述，福音當然不是狹義

的史書，因為聖史們不以史學觀點，而

以信仰觀點為寫作的目的。不過，不可

因此否認福音普遍的歷史性。

由於對觀福音所寫下的資料，是來

自證人的口傳，由於事件發生的時間和

將事跡筆之於書之間，只有較短的時

期，大約三十至四十年，當寫福音的時

候，還有些目擊耳間的活證人尚在人

間，所以我們可以肯定福音上所載一切

主要事跡的絕對可信性。

論到所記載的耶穌的言論，不要忘

記，古時的人，尤其閃族的人，習慣利

用種種記憶術’將賢人的話傳下來。由

對觀福音雖然可以看出，聖史們不拘泥

字句，並且多次將耶穌在不同的時間或

地點講過的話，編華書在一起，但得承認

他們忠實的留下了耶穌教訓的真正內
容。因為言論內有許多語句，是那樣獨

出心裁、特殊而恰當，以致顯出其歷史

上的可信性。

這裡還得注意：三位聖史雖然每位

都有些特殊的資料，而且各有各人的目

的，將福音的內容適應於讀者的環境，

但三位所描繪的卻是那同一超群出眾，

無與倫比，而毫無被英雄化的耶穌畫

像。關於事跡的細節及詳情，他們所記

述的雖多不一致，但這樣非但不減少，

反而確證他們所記錄的主要事跡的可信

性。
晚近否認福音歷史性的批判學者，

大多數主張，福音內的耶穌像只是初期

教會信仰的結果，並非歷史上的耶穌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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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他們說，初期的基督徒一開始信耶

穌復活，就把他理想化了，將超性的智

識及能力歸於他，以舊約經書上的話，

證明耶穌是來實現古時的預言和以民期

望的基督（默西亞），最後，才捏造了

他奇妙誕生的故事。

論到這根據新式「存在論」（ Existe

ntialism ）的聖經批判學者所持的意見，

我們答覆說：當然得承認，聖史們為記

錄教會口傳而編著的書，實際上不是一

種「耶穌傳」（ Biography ），而是福音，

即給世人傳報喜訊的書﹔並且也承認耶

穌復活是福音基礎，甚至可說，如果耶

穌沒有復活，也就沒有福音，所以，信

仰耶穌復活，為初期教會及教會的宣道

員，關係至為重大。但這信仰絕不是空

虛的、無根據的，而實是基於耶穌給門

徒們顯明自己業已復活的「許多憑據」

（宗 I :3 ）。何況鬥徒們並非是輕易肯信

的人（參見「肉身復活」條）。復活的

耶穌不但顯現給他們，而且同時也「聞

敢」他們的明悟（路24:45 ），叫他們理

解古時諸先知的預言，也叫他們明白他

自己以前所行所教的一切（路24:45 ）。

依照由復活的耶穌所得的敢示的光明，

他們才用信仰，回憶耶穌的言行，才意

識到這福音的深意及關係。為此，他們

在宣講時，絕無意於按照歷史次第詳述

一切，他們只顧意宣報救贖的偉業（這

也是聖史們的目的），只願意把「那些

親眼見過並為真道服役的人」所講的救

恩喜訊，到處予以宣揚。

所以我們承認，四福音給我們介紹

的，實在是那位復活了的耶穌，即福音

的作者自己以信仰認為被天主所「立為

主，立為默西亞（基督）」的耶穌（宗2:

36 ）。這裡再問：他們宣傳的這位「信

仰中的基督」是否是「歷史中的耶穌」’

是否與那「納匣肋人耶穌」同是一人？

抑或他們捏造了一個新的耶穌像呢？關

於這個問題，我們再答說：聖史們記錄

的，不外是來自證人的口傳，而作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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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正是耶穌生前的門徒們，他們自己

也曾多所懷疑，多所疑問，懷疑自己親

眼看見的那位復活了的，是否就是他們

認識的耶穌。但復活了的那位，消除了

他們所有的疑惑（谷 16:11 14 ：，路 24:

沛，31,38 43﹔若20:25-28 ﹔ 21:5-14﹔宗

1 :3 ）。根據一些不可懷疑的經驗事實，

他們才發出信仰，而且宣告那被猶太人

「釘死的耶穌」’就是復活的主基督（宗

2:36 ）。為蒙耶穌顯現的聖保誰也是如

此：歷史中的耶穌，即那「取了奴僕的

形體」’「貶抑自己，聽命至死」的耶

穌，就是他以信仰所宣揚的「主」（斐2:

6-11 ）。耶穌的眾門徒和聖史們也和保

祿一樣，都宣講那「被釘在十字架上的

基督」（格前 1:23 ）。因此，信仰並不妨

礙他們論耶穌的言行所報導的真實牲和

可信性，只不過使他們用新的眼光，來

觀看斟酌過去的一切事實，且把耶穌言

行對救贖世人所有的關係，更顯明出來

罷了。根據這新的看法，他們不多注意

詳記事蹟發生的細節及次序，因為他們

的目的並不在此。為此，關於記述的細

節和歷史的次序，聖經批判學者有研究

的自由（參閱羅馬宗座聖經委員會 1964

年 4 月 21 日「關於福音的歷史性」的訓

令，並參見「耶穌童年史」條）

12. 偏經福音

從第二世紀起，有不少的證件證明

教會只承認上述四福音為正經。教會的

決定顯然是需要的，因為從第二世紀中

葉起，逐漸有些其他論及耶穌生平的著

作出現。這些大半偽托假名而寫的書，

雖然以「福音」為名，但總沒有為教會

收入聖經書目內，教會只視之為「偽

經」。

侮經福音中，一部份屬於熱誠猶太

基督徒編的一種民間文學。作者的目

的，在於補充福音內有關耶穌生平所缺

的部份。為此作者以想像力編造了一些

故事。另一大部份，則出於隨從諾斯士

1298 

＋四畫

派或「幻影說」的信徒所為，目的在於

傳佈這兩種異端（參見「諾斯土」和「幻

影說」）

直到中世紀為止，在教會內有一部

很著名的偽經福音，即「雅各伯原始福

音」或名「瑪利亞誕生J 0 稱之為「原

始福音」，因為書內議論的是耶穌傳福

音以前的事，另外也講述聖母的事。此

書大約著於二世紀中葉。同時出現的，

有「伯多祿福音」’此書特意為證明耶

穌復活的事實，所以虛構了許多奇異的

故事。二世紀的一些教父們，也提及一

部稱作「希伯來人福音」或「納臣肋人

福音」’也許跟瑪竇原來寫的阿拉美文

福音有關。至於其他論及耶穌的童年

史、若難及復活，論及聖母和聖若瑟的

偽造福音，因為無甚價值，所以此處從

略。總之，所有偽經福音為後世留下一

大好貢獻，即有助於承認並證明正經四

福音的可靠性。

見 2196 瑪竇福音、 1607 馬爾谷福音、

2130路加福音、 1357若望福音、 2168對觀福音

問題、 2232 福音合編、 417未錄主言、 2163 偽

經、 1 192 宣講。

2232 福音合編

Diatessaron 

是指一本書而言。這本書的構造，

是以四福音的敘述無重複地，無遺福

地，按著時間先後的次第，將耶穌的言

行合編而成。它的作者是塔齊雅諾

( Tatianus ），著作的時代，約在公元
170 年前後。實際上就是四福音的合

併。這種寫作的方式，在教會內甚受人

歡迎，古今亦然，惟其名稱不同。現在

的這類著作，多被稱為「福音和諧－

(Harmonia Evangelica ） ，「福音合璧－

(Concordia Evangeliorum ） 或「福音合

一」（ u.叫斤catum Evangeliu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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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齊雅諾的原作，大概是以希臘文

寫成，但不久之後，即親自將之譯為敘

利亞文（註：塔氏生於敘利亞，而所受

之教育卻是希臘化的教育）。他的「福

音合編」曾甚受人重視。直至第五世紀

敘利亞教會所讀的福音，幾皆以此為

據，至第五世紀才被培熹托（ Peshitto) 
譯本勝過。可惜它的希臘原本及古敘利

亞文譯本都已失傳，只在 1933 年於幼

發拉的河邊的杜辣歐羅頗斯（ Dura

Europos ）地方，發現了小部份希臘文

殘卷。後於 1957 年又發現了大部分厄
弗稜依據塔氏的著作所編寫的福音註

釋。雖然如此，塔齊雅諾的福音合編，

仍然被後人細心地重整出來。為作這部

工作，學者們利用了一些間接的資料。

其中最主要者是厄弗稜（ Ephrem ）依據

福音合編的註解，其次有它的阿拉伯文

的全部譯文，及波斯譯文。此後者出於

第十三世紀。在西方亦發現了幾種重要

的譯本，如富耳達（ Fulda ）譯本，以古

拉丁文寫成。並有荷蘭文及兩種古意大
利文譯本。這些為研究福音合編都是十

分重要的文件。唯彼此之間的關係、影

響等問題，仍未能得到滿意的結果，因

都是些太具學術性的問題，故此處從

略。

這種「福音合編」’自古至今即受

人們的重視，已如前述。它受人們重視

的原因不外是：它給那些新入教者及青

年學生，或有意研究耶穌生平的人一種

概括的觀念，及有系統的認識。但是，

事有其利亦必有其弊，弊端在於「福音

合編」的編輯，很易受主觀思想、主觀

判斷的支配，而非盡合事實及歷史次

第。並且將每部福音的獨有特徵’消除

殆盡，誠屬可惜。是以教會當局，並十

分贊同這種合編本的編輯。

我國天主教巴黎外方傳教會會士巴

設（ Basset ）神父，曾於十七世紀末葉出

版一部「四史改編耶穌基利斯督福音之

會編」。又在本世紀初在北京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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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史集」’頗負盛名，在國內流傳頗

廣，且曾數度再版。

2233 福音對觀

Gospels’ Synopsis, 
Synopsis Evangelica 

前三福音，論結構、內容，甚至論

文詞，彼此很類似，比較容易一併參閱

對照，因此，稱為「對觀福音」。為易

於研究前三福音彼此間的異同，並使讀

者有一目了然之便，在十八世紀開始以

三縱列楠，把這三部福音併印在一起，

遂稱這福音相對合印的書為福音對觀

(Synopsis ）。
所有出版的福音對觀大都以一部福

音（或瑪或谷或路）作藍本，而將其他

兩部按照該藍本的次序排列，並且插入

第四部福音的記載。不過，如此以來，

就不容易注意到其他福音，敘事的次

序。為此，最新出版的阿藍（ K. Aland) 
「福音對觀」’加以改進，就是把每部

福音按其次序刊出，並在每段旁邊，印

出與此段有類似關係的其他福音段落。

2234 福依貝

Phoebe 

人名，意謂「光耀的」、「明亮

的」。是耕格勒教會的一位女教友。耕

格勒是格林多的海港。聖保祿以隆重的

方式問候她，並囑托羅馬的教友要盡心

照顧及尊敬她（羅 16:1,2 ）。由此可見

其地位之重要及保祿對她的關心。她是

一位女執事，亦是全部新約上惟一有此

榮銜的女教友。她親將保祿的書信帶往

羅馬。關於她的生平，我們知道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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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5 福突納托

Fo『tunatus

福突納托，人名，是格林多城的教

友，曾同斯特法納和阿哈依科到厄弗所

去拜訪保祿。斯特法納原為格城最先接
受福音，而由保祿為之授法的信友（格

前 16: 15, 16 ）。福突納托大約是斯特法
納家中的一員，可能是斯氏家中的工

人，為此也許同斯氏一同出保祿付洗而

成為信友。按福突納多乃拉丁語，有

「幸運者」之意。

2236 精神

Spirit, Spiritus 
見 2104 聖神。

2237 綠玉

Chrysoprase, Chrysoprasus 

屬玉髓（默21:19 ）的一種寶石，呈

深綠微黃色。是天上耶路撒冷的第十座

基石（默 21 :20) 

見 430 玉石。

2238 綱鍛

Silk Sericum 

聖地之有綱緻，大概是在羅馬帝國

時代，所有者亦非本地出產，而是自中

國輸入。士產的綱鍛是很晚的事，是在

阿刺伯人佔領聖地之後才有的。是以舊

約有些地方譯作「鵑緻」’與事實不

符，（見則 16: 10-13﹔艾 8:15﹔第 31:

22 ），所指可能僅係華麗細緻的布匹而

已。惟一真正提到網緻的地方是默 18: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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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此處作者哀弔荒淫的巴比倫城（即

羅馬城）的懲罰及毀滅，再沒有人來買

她的綱緻。

2239 蓊翠

G「een Felspa「， Smaragdus

本是一種呈現綠色的寶石，但是因

為考古學者在聖地很少發現有這種寶石

出士，是以聖經上所說的蓊翠是否就是

科學術語指的蓊翠，不能確定。大司祭

胸牌上第一行的第三塊寶石是蓊翠（出

28: 17 ）﹔提洛王子滿佈寶石的服飾上也

有弱翠（則28: 13 ）。天上耶京的第四座

基石是以弱翠作成，（默21: 19：，亦見默

4:3) 

見 430 玉石。

2240 舞蹈

Dance, Dancing, Sa/tare, 
Saltatio 

身體及四肢按著音樂或歌唱的節奏

而旋動稱之為舞蹈。希伯來文以不同的

詞句來指示類型不同的舞蹈。在聖經上

所提及的舞蹈，大多是團體舞蹈，而很

少有個人跳舞的側子（民 16:25,27 ：，三

松及瑪 14: 6﹔谷 6:22﹔撒羅默的個人
舞，皆非出於自願）。普通參加舞蹈的

人，多是青年女子（民 l 1.:34 ; 21 :21 ; 
耶 31:4,13 ）或婦女（出 15:20﹔撒上 18:

6 ），男子的舞蹈則很少見。達味在的

櫃前舞蹈就曾激起人們的驚愕及異議

（撒下 6:5,14,16 ）。以民猶如其他各古

東方民族是很喜歡舞蹈，的，這一點可清

楚地見於埃及的壁畫及聖經上的記載

（歌 7: 1 ﹔約 21:11,12﹔訓 3:4)
聖經上的舞蹈有兩種，即民俗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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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是以稱他們為發惡臭的猶太人。及宗教禮儀舞蹈。前者是為慶祝喜事的

發生（依 5: 12﹔耶 31:4,31 ﹔哀 5: 15) , 

如婚禮生日慶典（民 16:25﹔瑪 14:6﹔谷

6:22 ），慶收割（民 9:27﹔依 16: 10) , 

慶戰事勝利（撒上 18:6 ﹔ 21 :12 等），或

者慶幸親人的無惹歸來重逢等（路 15:

25 ）。宗教禮儀舞蹈，亦見於其他民族

中（列上 18:21,26 ）。在以民間有時是

一種（出神說妙語）的準備步驟（撒上

10:5,10﹔撒下 6: 16 ）。它被用為對上主
的敬禮（詠 149:3 ﹔ 150:4 ），及聖殿中

的禮儀（詠68:26 ）。耶穌也提及孩童們

的舞蹈（路 7:32 ），但在以民間，有時

卻也用在邪神的敬禮上（見出 32: 19 ）。

2241 蒙選的（姊妹）

Elect, Electa 

拉丁通行本誤將這一詞譯為固有人

名：「厄肋客塔」。實際上，若望在此以

名符其實的長老白居，寫信給「蒙選的

主母和她的子女」（若二 l 節）。「主母」

一詞，並不是指一位太太或貴婦，而是

指小亞細亞的一個教會（若二 1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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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屬百合科，見於戶 l 1 : 

5 ，同其他的埃及產品，如胡瓜、西

瓜、主菜和蔥，相連在一起，赫洛多托

(Herodotus ）、大普林尼（ Plinius

Major ）、瑪爾切里諾（ A. Marcelin us) 

等作者，說上古時埃及人，以蒜為食，

並且在建立刻敷布斯金字塔（ Pyramid

Cheops ）時，工人在每日食糧中，也
分配一些蒜。賀拉西（ Horatius ）詩

人因為蒜發惡臭，而猶太人則喜吃

2243 蒲草

Papyrus 

是一種蘆草屬植物，多生長於沼澤

地帶（依 35汀，約 8: 11 ）。在中東地區

及尼羅河下游的三角洲地帶出產最多。

其最廣泛的用途，可作舟船（依18:2 ）、

偉藍（出2:3 ）及其他不少的家常用具。

但它最大的貢獻卻是代替文房四寶之一

的紙張，故亦名紙草，其紙張叫草紙。

當有一時大量地被輸往羅馬及其他地

區。因為它性質堅強，故在保存耐用方

面竟勝過普通的紙張。格外在埃及的沙

漠乾燥地區，曾有大量的紙草紙文件被

保存於地下，而被近代學者發掘研究。
其不同類型及不同內容的文件竟達七萬

件之多。有的竟是公元前 3000 年前的

作品。故此其對於人類的文化、歷史、

法律、政治、經濟、宗教等貢獻，實車

在是偉大可觀的。

紙草紙的構造是將蒲草的長莖打

碎，小心地將它伸長的纖維抽出，均勻

地按照所需要的長度及闊度平舖在地

上，作為經，上塗以膠液，再取同等數

量的蒲草纖維，橫舖在傅有膠液的宜經

纖維上，作為緯，如此加以壓力，曬乾

後就成為當時寶貴的紙張。平常書寫時

只用一面，並且是！顧纖維之行莖而寫，

很少兩面都寫者。它的裝訂方法有兩

種：其一是在紙草紙的一端加上木柏，

將已書寫好的文件捲起來，稱之謂抄

卷，其長度可將四福音之一，完全抄錄

於其上﹔其二是作為活頁，然後加以裝

訂而成書本的方式，稱之謂抄本。

紙草紙有關聖經部份的抄卷或抄

本以及片斷的文件，既多且雜，此處
無法盡述。已有不少專題書籍問世，

讀者可參考本辭典的「聖經抄卷」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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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視其價概。

見 2089 聖經抄卷。

2244 蔓麻

Gourd, Hedera 
兒 2099 聖經中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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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半透明的寶石，質潤堅硬，色

澤各異。聖經上兩次提到它：即大司祭

胸牌上的蒼玉（出28:20; 39:13 ）和天上

耶京城牆的第一座基石的蒼玉（默 21:

11 ）。關於它的色澤，學者們的意見各

有出入，故此亦見於不同的譯本之上：

紫、白、紅、綠、藍、青、粉紅色等都

有。思、高譯本以之為蒼色，即淡青色。

2246 蒼蠅

Fly, Musca 

雖然聖地的蒼蠅自古至今既繁多又

厲利，使人獸不得安寧，但奇怪的是這

種討厭的小動物，只兩次出現於聖經之

上：第一次是依撒意亞先知以叢生於尼

羅河邊的蒼蠅來暗示埃及人的眾多，

「上主要喚來埃及大河盡頭的蠅」（依 7:

18 ）﹔第二次則見於訓導篇的一句格言

上，以喻昏愚為害之深而且重，猶如

「一個死蠅能敗壞製香膏者的一碗香膏」

rn11110:1) 

其次厄刻龍的神名叫「巴耳則步

布」（列下 1 :2-6 ），按字源學有「蒼蠅

王」之意，此名在新約上數度出現（見

谷 3:22﹔瑪 10:25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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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7 蒼鷹

Falcon, Accipiter 

蒼鷹，俗稱老鷹，與楚辭天間的

「蒼鳥」同。在肋 11: 16 和申 14: 15 被列

為不潔之鳥。約 39:26 則記述它，在時

期一到，便展翅振翼而飛還南方，即造

物主給它指定的地方。飛禽學家更細闡

該鳥是監兀鷹（ Cypactus Barbatus) ' 
「其頭頸有羽毛，形似鷺，鼻孔被長剛

毛，嘴下亦垂有總狀之剛毛。體長約三

尺半。饑時則攻擊他動物。嗜腐肉及骨

髓。捕得之物，常攜至高空，使墜斃而

食之，其食龜之法，亦如此碎其硬

甲」

2248 蓋法

Caiaphas, Caiphas 

人名，意謂「臀石」係阿刺美文，

是大司祭若瑟的別名。羅馬總督格辣托

委任他為猶太人的大司祭，後來被威特

里約（ Vitellius ）總督革職，任大司祭凡

十八年（公元 18-36 ）。以對羅馬人奴顏
牌膝，諂媚奉承為著。

在他任大司祭時，若翰開始其傳教

生活（路3:2 ），是亞納斯的女婿（若 18:

13 等），故此二人常相提並論（路 3: 1 ; 

宗 4:6 ），是他提議一人（耶穌）當為百

姓而死（若 11:50,51 ）。巴斯卦瞻禮之

前，同及經師們在他家中聚會，為找一

個謀害耶穌的理由，卻害怕百姓暴動

(J,馬 26:3﹔谷 14: 1,2﹔路22:2 ）。猶達斯

的不義正好助成其事。逮捕耶穌之後，

蓋法先審問他，妄告他，並捏造假見

證，終以耶穌說褻潰的話為詞，而宣判

耶穌該死，並撕破自己的衣服，假表忿

恨（瑪 26:57 65﹔谷 14:5364 ）。後來

伯多祿及若望亦會在他面前受審（宗 4:

6 ），但此時他已被革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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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9 蓄水池

Cistern Cisterna 

由岩石鑿成的一種石坑（申 6: I l ; 

編下26:10﹔厄下9:26 ），內塗以灰泥，

使之光滑，其狀似梨，下邊闊大而坑口

細小，以作雨季中，收集房頂涼台及街

邊雨水之用。儲蓄起來，備整年之需。

財積多時及混濁不清的池水，不太受人

重視（耶 2: 13﹔若 4: 10 等），但它卻是

和平幸福的象徵（列下 18:31 亦見於默
沙碑文第24 、 25行）。蓄水池口以石頭

蓋住﹔蓄水池的主人若忽略蓋住池口，

如發生意外應由他負責（出 21 :33,34 ; 
路 14: 5 ）。為了報復，有時將所恨的

人，活生生地投入蓄水池中（創 37:24 ﹔

耶38:6-13 ），被殺之人的屍首有時亦被

投入蓄水池中（耶 41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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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1 蜜餅

Cakes, Placenta 

一種以細麵作成的食品。在以民的

宗教祭禮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見出

29:2,23﹔戶 6：凹， 19 ﹔ 15:20﹔肋2:4 ﹔ 7:
13 等），也是慰問病人時的禮品（撒下

13:6-10 ），故此可能是相似糕點或餅乾

之類的甜品。但是聖經原文上以數個不

同的詞句來指示它，所以很難斷定它確

以何種原料調製而成。曠野中的「瑪

納」則謂是一種類似以蜜所調製的餅，

或稱「蜜餅」（出 16:31 ）。至於所奉獻
與上主的無酵餅，則似乎是無任何調劑

品的普通平民所吃食的餅（見蘇9:5,12 ﹔

撒下 6: 19﹔列上 14汀， 17:12 ）。

值得提及的是以民婦女隨從客納罕

人的習俗，慣將這種餅獻於主管蕃殖的

女神 「天后」。這是一種邪神的敬

禮，故此受到先知們的嚴厲的責斥（歐

3: 1 ﹔耶 7: 17 ; 44: 17-19; 48:36) 
見 193 天后、 1087 阿市托勒特。

2252 蜘蛛

Spider, Aranea 

聖經上只提及了這種動物所織的網

（依 59:5﹔約 8:14 ﹔ 27: 18 等），以示惡
人不堪設想的前途，或為表示世物的虛

幻及無用。而此種動物可能就是普通到

處常見的家蜘蛛，或者是出生於熱帶的

囊蜘蛛（ Lycosa Attropos ） 。

2253 認讀

To know, Cognoscere 
見 1682 婉曲話。

2254 誓願、許願
Vow Votum 

「誓願」或「許願」是屬於各宗教的

一種心理現象。它的這種普通性，按辭

海解釋為：「許願謂祈福於神，許獲驗

後以物報祭，謂之許願」。依照聖經的

概念，「誓願」或「許願」是：「心甘

情願許給天主要行一件法律以外，可能

而且更優良的善功」。「誓願」通常是

在困難中產生的，與祈禱、宣誓、許諾

等類的行為常密切相連。在中國按史乘

常見君王宣誓許願﹔佛教徒，特別是淨

土宗的信徒，對發願一事亦非常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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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誓願的種類

1.1 約式蕾願

即謂人如蒙天主俯允所求，﹛更應實行所
許下的誓願以報答天主的恩賜，不論是
一種特別的敬禮，或是建築一座祭壇，

或是奉獻什一之物。雅各伯的誓願即是

一個著名的例子（創 28:20 22 ）：「若

是天主與我同在，在我所走的路上護佑

我．．．上主實在當是我的天主﹔我立作石

柱的這塊石頭，必要成為天主的住所﹔

凡你賜與我的，我必給你奉獻十分之
一」。其他如依弗大（民 l 1 :30,31) 

亞納（撒上 1: 11 ）、阿貝沙隆（撒下的：

7, 12 ）、約納的船伴（納 1: 16 ）所發的

誓願。

在宗 21 :23-26 所記載的四個猶太

人，都有願在身，大概是指「納齊爾

願」（見戶 6:2-21)

1.2 熱誠誓願

即完全出於一片熱誠的心所發的

頤，如達味（詠 132:2-5 ）：「曾立過誓

言，向雅各伯的全能者許過願：我決不

進入我家中的帳樓，也決不登上我躺臥

的床沿．．．直到我給上主尋找一個處所，

給雅各伯的全能者將居地覓妥」。聖保

綠，按宗 1 8: 1 8 所發的願也是這一類

的，更仔細地說，就是「納齊爾願」（戶

6:2-21) 

1.3 禁食誓願
這種誓顧不論在甚麼宗教，都是很

普通的，在聖經內所記載的，有出 34:

28﹔肋 16:29-31 ﹔戶 29汀，撒上 14:24 ﹔

依 19:21 ﹔宗曰：21 等。

2. 許願條例
關於這問題，米市納有－ Heda-

rim 長篇，討論許願的條例，在此我們

只提及聖經上的條例：

2.1 肋 7：峙， 17 ：如果所獻的犧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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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願祭，或自顧祭，這犧牲的

肉，該在奉獻的那一天，或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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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吃完，第三天就應燒掉。

2.2 肋 22:17,25 ：所獻的犧牲，不論

是還願，或出於自願，都應當是

完美無缺的。參見拉 l : 14 。

2.3 肋 27 是一篇關於許顧和什一之物

的附錄﹔很值得注意的是立法者

命令以民：如果實在不能償還所

許的願，應以代替物償還，誓願

是不能廢止的，因為是神聖的行

為。

2.4 如果所許的誓願是火祭、全矯祭

或任何祭獻，如公羔羊、公綿

羊、公山羊，牛積、公牛、立法

者也規定了配祭，即多少「厄法」

麵和多少「辛」油或酒（戶的：1-

17) 

2.5 禁食及其它的克苦善功（戶 30:3-

14 ），也是很普遍的許願對象。

2.6 人不可輕率地發願，可是一許了

願，就要償還：「你一向天主許

願，就不可拖延償還，因為他不

喜歡人怠慢﹔你許了願，就應速
還﹔不許願好過許而不還．．．」（訓

5:3,5﹔申 23 :20,24) 
2.7 許願的人應該是自由的、享受自

主權的，因此，女兒的願及妻子

的願，父親和丈夫都能夠取消

（戶30:3-17 ），因為子女是屬於父
親權下，妻子屬於丈夫權下，然
而寡婦和棄婦所許的願，因為他

們是自主的，他們的誓願仍為有

效（戶 30:10)

2.8 按申 12:5,6 的規定，如果人許顧

的對象是獻祭，應在上主所選定

的中心聖所償還。

2.9 賣淫的酬金不能當作誓願的獻儀

（申 23: 19) 

有些許願人，在還願之日，上到聖

殿，不但向天主奉獻所應許的感恩祭，

而且他自己或請其他的人，作一首聖

詠，請聖殿的歌童，在奉獻之時來歌

頌。不少學者以為詠 61 ：，的﹔ 66 ﹔ 116:



十四畫 2255 2257 

10-19﹔納2:3 10 ，都是因著還顧之故，

所編的聖詠。

在新約內，除了上述的誓願外，按

聖教會的公論，聖母所立的志向，等於

守貞的聖願（路 l :34) 

見 I 561 「納齊爾」、 1620 勒加布、 1247

「干斗爾班」 、 1935 童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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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婦女在臨盆時多有收生婆從

旁協助（創 35: 17 ﹔ 38:28﹔出 I: 15 ）。

她們富有生機，生產順利（出 I: 19) 
臨盆的痛苦多次被用作強敵壓境，或上

主日子到來（列下 19:3﹔依 13:8,9 ﹔ 37:

3﹔耶 4:31 ; 6:24; 30:6 等），或巴比倫
充軍的象徵（米 4:9,10)

一個新生命的誕生為古東方人來

說，常是一件喜慶大事，村民親朋莫不

前來送禮致賀（路 l :58 ）。這很相似中

國鄉間的習俗，也可能是賢士朝拜耶穌

的註腳（瑪2: 1-12 ）。致於生日的慶祝，

雖然聖經上只提及兩次（法郎的生曰：

創刊：20及黑落德安提帕的生曰：瑪 14:

6，谷6:21 ），但考古學者已確切證實了

實有其事。加下也提到安提約古王，命

令百姓在每年他的生日那天，應參與祭

祝。可見聖經時代的人，對生臼之重

視，實可說與我國的大擺鐘席來祝壽的

習俗，大同小異。

2256 誘惑

Temptation, Tentatio 
見 2125 試探。

2257 語言神恩

Gifts of Tongues, Glossolalia 

語言神恩有兩種。一種是廣義，一

種是狹義，二者皆是天主聖神的神恩：

1. 廣義的語言神恩

這天主聖神使人講一種以前不會講

的「外方話」（宗2:4-11 ），或「新語言」

（谷 16: 17 ）。這一恩寵的主要對象在於

講話的本人，而不在於聽講話的人，因

為這些聽講的人所聽的，是自己向來所

講的或自然所明瞭的話。不過在五旬節

那天所發生的奇蹟，也可能解釋為天主

聖神使那些由不同地區而來的猶太僑

民，都能聽到那些加里肋亞人所講的

「外方話」，因而都十分驚訝地說：「這

是什麼事？」（宗2: 12 ）。這段事蹟的記

述，其重點不外在於指明，宗徒們在領

受了聖神的神恩之後，開始講說「天主

的奇事」（宗2: 11 ），而宣講者與聽眾之
間再毫無言語的隔閣。人們不分言語種

族，在天主聖神的安排之下，組成了一
個新的偉大的基督徒團體。稱之謂廣義

的語言恩寵，因為這些話是真正的人類

語言。

2. 狹義的語言神恩

則與前者正相反。這種語言神恩’

並不是某某一個民族所講的話，而是一

種在人獲得天主聖神的恩寵，神魂超拔

之後，所發生的一種斷斷續續，不成語

調，不能為普通人所瞭解，幾近似胡言

亂語的一種音響而已。這種現象清楚地

見於格前 12:10 ﹔ 14:2-9﹔宗 10:46 ﹔ 19:
6 的記載中，而這些音響，只有那些獲

得天主聖神瞭解特殊語言的人，才可以

明瞭（格前 14: 10 ）。它與講說預言的恩

寵是過然不同的，因為後者的目的是在

於教訓建樹聽眾，而前者只不過是向聽

眾證明天主聖神的德能施展於人身的事

實而已。

但是，這種狹義的語言恩寵，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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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及現在仍不斷發生於一些由非基

督徒或基督徒所組成的團體內（比去日：

目前的聖神同禱會（ Pentecostals ）。這

是否是真正的語言神恩，抑僅是一種本

性心理及神經受刺激之後，而發生的類

似現象？至今無人能加以確切的判定。

因至今對這方面的研究仍感不足。筆者

則不以它為語言神恩，而只是一種心理

反應。這種推測也可由聖保祿自己的話

上得到一些旁證（見格前 14:2-6)

2258 豪郎

Hauran, Auran 

地名，位於約但河東北部。此名只

一次見於聖經，為以色列國的北方邊界

（則 47: 16 ）。羅馬帝國時代稱為豪郎

尼。大黑落德之版圖曾包括此地，是羅

馬皇帝奧古斯都於公元前 23 年賜給他

的。

2259 輛藍

Helam 

地名，位於約但河束，可能就是現

在的阿肋瑪（ Alema ）地方，在基肋阿得

之北。達味曾率軍在此地將哈達德則爾

及他的阿蘭聯軍打敗（撒下10:16,17 ）。

e 
里

1
揖
棚H

nU QU 
門
，ι

門
正

人名，意思是「上主是偉大的」，
在路加福音的耶穌族譜上，厄里（赫

里）是瑪塔特的兒子，是耶穌的養父若

瑟的父親（路 3:23 ），但在瑪 l : 16 卻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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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伯生若瑟」。關於此一問題請見

「耶穌基督的族譜」條。

2261 輛隆

Helon 

人名，有「精力、朝氣」之意，在

出埃及時，他的兒子厄里雅布是則步隆

支派的首長（戶 l :9 ; 2:7; 7:24; 10: 

10) 

2262 赫曼

Hemam, Heman 

人名，意義不詳，見於屬黎人色依

爾的族譜上，是羅堂的第二個見子，色

依爾的孫子（創36:22 ）。色依爾族譜上

的人名，大都是指古厄東地區局黎人不

同的家族而言。

除上述者外，在以民的君政時期另

有兩人，以此為名：

(1) 是整個東方及埃及的四位智者之

一，其智慧僅次於撒羅滿（列上5:

11 ﹔見編上 2:6 ）。有人以為他是

埃及人，但編上2:6則謂他是則辣

黑的第三個兒子，屬猶大支派。

(2) 肋末人，約厄耳之子，屬刻哈特

後代。按照達味關於肋末人盡職

於聖殿的組織，他同阿撒夫及厄

堂是歌詠圓的指揮者（編上 6: 18-

32 ﹔ 15:17,19 ﹔ 16:41 ﹔編下 5:

12 ），生有 14子及三女（編上25:

4,5 ）。他的後代在希則克雅及約

史雅圖王時代仍操原業（編下 29:

14; 3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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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3 赫特

Heth, Hittite Heth, Hethaeus 

聖經上多次提到赫特人，但是因過

去的聖經考古學不甚發達，而對這個民

族，幾一無所知：因最近一世紀以來考

古學大放光明，給了我們不少新的知

識，解決了不少聖經歷史上的疑難，使

我們對於赫特人也有了更新鮮及更正確

的認識，尤其歸功於德國學者在 1906

年於赫特人首都哈突撒斯的考古發掘。

關於赫特人的歷史，大致說來如下－

1. 地區
赫特王國的首都是哈突撒斯（ Hatt-

usas ）（現在土耳其的波里次科依 Boga

zkoy ）。這個王國的領土位於哈里斯河

( Halys ）所造成的大河套之間，三邊以

河為界，東北面向黑海，但它的勢力範

圍卻遠超出此河套區域。當其極盛時

代，曾西達愛琴海（ M. Aegeum ），東

南至美索不達米亞的北部地區，南達敘

利亞，其軍隊曾經征服巴比倫，更向南

進軍經過巳力斯坦而遠征埃及的邊區，

其勢力之大，佔地之廣，可見一斑。

2. 歷史

直至公元前 3000 年的末期，在哈

里斯河套之間，本居住著一個歷史所不

認識的民族。因其地區在古時被稱為赫

特地方，故他們被稱為赫特人，是真正

的赫特人，也就是歷史所稱的原來赫特

人，與下面所說入侵的赫特人迴然不
同。這批入侵者是屬印度歐羅巳語派的

民族。他們不但佔領了前者土地一哈

里斯河套，利用了前者的名字 赫特

人，更接受了前者的文化及傳統，而成

立了強大的赫特王國。雖然這個王國最

初數位帝王的歷史不太清楚，但它的歷

史過程大致說來不外如下：它在上述河

套區經過數百年的勵精圖治之後，於公

元前 1650 年前後，開始它帝國主義的

侵略政策。哈突息耳一世（ Hattusil I) 

2263 

佔領了敘利亞，其後慕爾息里斯一世

( Mursilis I ）征服了巴比倫，而成為左
右中東地區的強權，可情其後的君王一

方面因為庸弱無能，另一方面此時（公

元前 1500年）有強大的米塔尼（ Mitani)

王國的誕生，而使赫特人的勢力大為削

減：但是在 1380 年串串特人玉蘇丕路里

烏瑪一世（ Suppiluiuma ）登極為玉。他

是一位偉大的政治軍事家，首先打敗米

塔尼王國，收復敘利亞失地，國勢為之

一振。但這種勢力範圍的擴充卻激起了

埃及的恐懼，二國開始交惡，終於在其

繼位之子慕瓦塔里（ Muwatalli ）為王時

代，兩兵相交於卡德士（ Kades 公元前

1297年？），雖然埃及法郎辣默色斯二
世對於這次的戰績曾在魯克索爾

( Luxor）碑文上大事渲染自己的勝利，
但按歷史學家根據赫特人記載的考據，

這次的真正勝利者是赫特人，而不是埃

及。其後兩國因法郎娶赫特玉之女為妻

而相安無事，至 1200 年前後赫特人的

王國一厥不振，被人征服，吞併，滅

亡。雖然其滅亡的真正原因還不太清

楚，但學者們推斷，這大約與新興的培

肋舍特人有關。

3. 語言及書法

他們的語言非常複雜，竟達八種之

多，當然其中最主要者是屬印度歐羅巴

語系的赫特文，書法用模形文字，但間

中卻也有象形文字，只不過為數很少。

4. 宗教
他們是多神教的崇拜者，且盡力吸

收其他民族的信仰及崇拜他人的神祇’

並以自然界的神祇為最，諸如太陽女

神，植物神，山脈神，雷雨神等，及幾

乎全部美索不達米亞的神祇（ Ea,Er卜

lil,Nergal,Marduk ），無不見於赫特人的

神廟中。祭品則以食物及飲料為主，如

家畜、鹿、兔、鳥類、酒等。主持獻祭

者是司祭，但有時卻也是國王自己。上

述飲食品奉獻的目的，除了為「養育」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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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神祇外，贖罪免禍的成份很大。

5. 赫特人與聖經
聖經上所提的赫特人，大都不是指

他們王國全盛時代的赫特人而言，蓋當

以民進入許地時，他們的王國已近滅亡

的階段，所說的「赫特人王」（列上 10:

29﹔列下7:6﹔編下l 17 ）是指一些殘餘

及散居各處的小型赫特王國或家族而

言。則 16: 3 謂耶京的原來居民是赫特

人﹔遠在亞巴郎時代，就有他在赫貝龍

從赫特人厄斐龍手中為自己家族買墳地
的記載（創 23 ）。以民所驅逐的聖地居

民客納罕人中，曾有不少次提到赫特

人，他們亦在被逐之列（創 15:20：，出 3:
8, 17 ﹔ 13:5 ﹔ 23:23，詣，戶口：29﹔申 7:

1 ﹔蘇 3: 10﹔民 3:5 等）。不可否認的，

是以民在許地可能與赫特人雜居，且受

了他們不少的影響，這尤其見於許多宗

教的禮儀上，如贖罪禮（肋 16 ），與上

主結盟禮及盟約的持守等。是以赫特法

律來與梅瑟法律作比較是一種很有趣的

研究工作，且為正確明瞭聖經也有很大

的幫助。

6. 人名
是客納罕所生的第二個兒子（創10:

15﹔編上 1: 13 ）。他在民族分佈表上是

赫特人的始而且，很久以來，赫特人被視

為屬閃族的人民，且雜居於客納罕人
中，但聖經上這種論說，可說與事實完

全不符。學者們對這問題的意見也很

多，較為正確的說法則應是，聖經的作

者見當時有為數不少的赫特人，散居於

巳力斯坦，因此誤將他們列入閃族後代

之中（見 2)

2264 赫貝爾

人名，「同志」之意，聖經上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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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者共有四人：

(1) 貝黎雅的見子，屬阿協爾支派

（創 46: 17 ），為此一支派的重要

家族（戶 26:45 ），生有三子一女

（編上 7:32)

(2) 刻尼人赫貝爾，離開自己的族

人，而去了刻德士地方居住，其

妻雅厄耳曾將息色辣殺死（民 4:

11,17,21 ; 5:24) 

(3) 默勒得的第三個兒子，屬猶大支
派，生子有素哥（編上 4: 18) 

(4) 厄耳帕耳的兒子，屬本雅明支派
（編上 8: 17) 

2265 輛員龍

Hebron 

1. 城名
意思是「結約聯盟」’是聖地最古

老的城市之一，阿拉伯人為尊敬亞巴郎

起見，現稱之為哈里耳（ Hali!) , （意

即「天主之友」’見依41 :8﹔雅2:23 ）。
在以民進入許地之前，曾是阿納克人四

個支派的聯合京都（戶 13:22﹔蘇 11: 21; 

14:6-15; 15:13,14﹔民 1: 10 ），在這之

前似乎屬赫特人之勢力範圍。亞巴郎遷

入許地後，曾在它的附近居住，並由赫

特人厄斐龍手中購買了一塊地，作為自

家墳地之用（創 23 :2,20 ; 25: 10 ）。

赫貝龍位於聖地的南方，建於海拔

八百五十公尺的山丘地帶， IB§北方的耶

京有三十五公里之遙。其周圍滿佈十分

美麗的橄欖、葡萄、石榴及其他果樹

圈。正因其地理環境適中，所以遠自公

元前兩千多年就已有人煙於此。
若蘇厄率領以民進佔許地時，曾將

此城完全破壞，並將其國王及居民殺死

（蘇 10:36-38 ），另叫加肋布人來居住

（民 1 :20 ），並立它為避難城之一（蘇20:

7 ）。其後七年半之久，成了達味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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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臨時首都（撒下 2: 11 ）。是阿貝乃爾

大將的葬身之地（撒下3:19 39 ），並在

它的水池旁邊，達味將刺殺依市巴耳的

兇手正法（撒下 4:8 12 ），也是阿貝沙

隆造反企圖為玉的地方（撒下 I 5 7 -

10 ）。以民充軍時，此城被依杜默雅人
所佔領，直至猶大瑪加伯再度將之克復

（加上 5:65 ）。羅馬大將提托佔領耶京

時，亦曾將此城放火燒殼。其後此城平

平無筒，至公元 634 年阿拉伯人再度將

其修建居住。其間十九年之久，被十字

軍所佔有。直至 1967 年的六日以、阿

閃電戰爭時，才落入新興的（ 1948 年）

以色列民國手中。

2. 人名
肋未的後代，刻哈特之子（出6: 18 ; 

戶 3: 19﹔編上 6:3, 18 ; 23: 12 ）。達味重
整司祭班時，曾提到此人（編上 24:

23 ）。聖經上所說的赫貝龍人後代或家

族，即由此人而來（戶 3:27 ﹔ 26:58﹔編

上 26:23)

2266 赫耳朋

地名，有「肥胖」之意，敘利亞的

城市，在大馬士革北約二十一公里處。

至今猶存，名為哈耳朋。（ Halbun ）在

古中東歷史上，是出蜜及產酒的著名地

方（則 27: 18) 

2267 赫肋弗

地名，有「乾草」之意，是納斐塔

里支派邊界的起點（蘇 19:33 ）。學者大

都認為它就是現今位於加里肋亞山區中

2266 - 2270 

的貝特里夫（ Beit Lif) 村。 1.§.亦有學者

不同意此說。

2268 赫助茲

Helez Helles 

是聖經上兩個人的名字，有「（上主

賜予了）救援」之意。考古學者在撒瑪黎

雅的陶器片上，數次發現了這個名字。

(I) 是達咪的勇士之一，帕耳提人，

屬厄弗辣因支派（撒下 23:26﹔編

上 l I :27 ; 27:10) 

(2) 猶大的後代，屬赫茲龍家族，是

阿匣黎雅的兒子，厄拉撒的父親

（編上 2:39)

2269 赫爾噶

Hermas 

是羅馬的一位教友，聖保祿在其書

信上特別致以問候（羅 16: 14 ）。二人之

間的往來及關係’卻不得而知。

2270 赫爾孟

Hermon 

山名，按希伯來文有「祝聖」之

意。是位於安提黎巴嫩山東南的一座大

山，二者間有一深谷相隔。這座高山由

東北而向西南伸展，長約三十公里，有

三個山峰，其中最高者為海拔二千七百

五十九公尺。由上觀望，幾乎整個聖地

盡入眠簾：由提洛至加爾默耳的一切山

脈地區，由加里肋亞湖直至死海以及約

但河東地區，皆清楚呈現在眼前。古時

漆冬人稱之息爾翁山﹔阿摩黎人卻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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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尼爾山（申 3:9 ）。現今之阿拉伯人稱

為色依昌山（ Seih ），意即「老人山」。

這可能是由於它的山頂長年積雪，頗相

似白髮蒼蒼的老人而然。山上多水泉，

積水而下，灌溉養育著不少的田地及村

鎮，直至大馬士革。

在聖經上赫爾孟被視為巳力斯坦北

方邊界（申 3:8﹔蘇 12: 1 ）。它多次使聖

經作者詩興大發，以它為吟詩對象（見

詠 89:13; 133汀，歌 4:8)

正因這座山高聳雲霄，十分惹人注

意，山上又多水源，是以自古以來就是

邪神敬禮的中心。這由山名的意義一一

「祝聖」’即可會意得到。它主要的神

明可能就是巳耳赫爾孟（見民3:3﹔編上

5:23 ）。羅馬人繼古人的傳統，視此山

為聖山，在山頂上建有宏大的廟宇。其

廢址至今猶存，供人憑吊。

在環繞此「聖山」的山足下，仍有

許多古廟的遺跡可尋。當時對邪神信仰

敬禮之盛可見一斑。

2271 赫市孟

Heshmon, Hassemon 

城名，是猶大支派地區最南方的城

市（蘇 15:27) 。由聖經的上下文推測，

它好似應在貝爾舍巴附近（蘇 15:21

28 ）。希臘譯本將此名刪掉。

2272 赫市間

Heshbon Hesebon 

城名，意思是「計脹、算脹」’是

約但河東的一座古城。首先屬於摩阿布

人（戶 21 :25,26 ），後被阿摩黎人所征
服及﹛占領（戶 21 :34﹔申 1 :4 ）。由戶 21:

21-35﹔申 2:26 的記載，可知因它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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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侵所遭的摧殘相當嚴重。它被劃分給

勒烏本支派（戶口：2,27﹔蘇 13: 17) 
曾為司祭城（蘇21 :37﹔編上6:66 ），位

於勒烏本及加得二支派的邊界上（蘇21:

39﹔編上 6:81 ）。公元前九世紀，摩阿

布王默沙曾再度將它克復，且因虐待了

留居此地的以民，而受到耶肋米亞先知

的責斥（耶 48:45)

在希臘及羅馬帝國時代，有不少的

猶太人居於此城。大黑落德在此建築了

防禦工事，以統治當地極易於造反的百

姓。公元初曾是一繁華的城市，且有主

教座堂。此古城的原址，就是現在的赫

市班（ Hesban ），這是學者們一致公

認的。

2273 輛特隆

Hethlon Hethalon 

地名，不見於希臘譯本。是厄則克

耳論及聖地的新邊界及支派分佈情形

時，所提及的一個地方。它就是現今的

黑式拉（ Heitela ），在特黎頗里（敘利

亞國）東北，步行兩小時即可抵達。

2274 赫茲龍

Hezron, Hesron 

是聖經支派人名，及兩地的名字，

原文有「受禁鋼者」之意。

1 人名
1.1 勒烏本的第三個兒子，是赫茲龍

家族的創始人（創 46:9﹔出 6:14:

戶 26:6﹔編上 5:3)

1.2 猶大的後代，培勒茲之子（創 46:

12﹔編上 2:5,9 ﹔ 18:21,24,25)

屬猶大支派赫茲龍人的首領（戶



十四畫

26:21 ），見於達味（盧4：悶， 19)

及耶穌的族譜上（瑪 l : 3 ﹔路 3:

33) 

2. 地名

2.1 猶大支派南方的城市（蘇 15: 3 ）。

2.2 猶大支派在乃革布地區的城市

（蘇 15 :25) 

2275 赫略多洛

Heliodorus 

人名，意謂「太陽神的恩賜」’是

色霎苛王朝非羅帕托爾國玉的總理大

臣，當受命掠奪耶京聖殿的寶庫。當他

來到耶京時，受到大司祭和全城的歡

迎，但當猶太人知悉他的來意時，輿論

嘩然，人心恐慌。赫略多洛雖然明知道

聖殿是外人不可侵犯的，仍不顧一切，

擅進聖殿。此時一位天使將他摔倒在

地，另兩位將他鞭打不停。幸賴大司祭

教尼雅的祈禱而保全生命，空手回安提

約墓雅去，將發生的事向國王報告。但

國王不信他的述說，且以為他受了大司

祭的賄路，於是赫略多洛心生惡計，將

國王毒死（加下 3:7-40)

2276 赫摩革乃
Hermogenes 

人名，意思是「生於赫爾默斯
者」’羅馬亞細亞行省的一位教友，可

能出生於厄弗所。聖經上記載他同非革

羅離棄了保祿（弟後 1: 15 ）。所言可能

並非指真正的背教，而只是私人意見之

不合而已。

2275 - 2278 

2277 赫爾默斯﹝默爾雇黎﹞
Mercuri us-Hermes ﹝Mercu巾，

Mercuri us] 

(1) 希臘神名，拉丁話叫默爾雇黎

(Mercuri us ），在聖經中只見於宗

14:11,12 。

這位神因有求必應，所以一般人

都恭敬他。他的職務雖然很多，

但他最高尚的職務就是為則烏斯

的代言人，或諸神祇的發言者。

希臘和拉丁作者很多次敘述了赫
爾默斯這項任務，如路齊雅諾

( Lucianus ）稱他為「善詞令者」﹔

楊布里苛（ famblicus ）稱他為「發

言的首領」﹔賀拉西（ Horatius ）稱

他為「有口才者」﹔味吉爾

(Virgili us ）在伊尼易德中稱他為
「神明的報信者」。呂斯特辣人稱

巴爾納伯為頁。烏斯，（因他的威

嚴和身份），稱保祿為赫爾默

斯，「因為他是主要發言人」（宗

14: 12 ）。此城的市民立刻想到兩

位宗徒是取了人形的神的原故，

因為正是在他們的領域中，盛行

則烏斯和赫爾默斯曾取了人形而

發顯給那兩位良善的老夫婦費肋

孟和包季（ Baucis ）的神話（參見

Ovidi肘，Met. VIII 626-724) 
(2) 羅16: 14保綠問候兩位在羅馬的基

督徒，赫爾瑪和赫爾默斯﹔赫爾

默斯，按希驗教會的傳說，是主

的七十三門徒之一，後來成了達
耳瑪提雅省的主教。

見 1128 則烏斯。

2278 赫辣克肋

Heracles Hercules 

希臘神話中的大力士。在希臘及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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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帝國時代被視為神明，受人民之敬

禮，並且是運動健將的保護神。在雅典

有他的慶節。

他的名字只一次出現於聖經中：雅

松在奪取了大司祭的職位後，崇拜希臘

文化，藉在提洛每五年一次為崇拜赫辣
克肋神所舉行的運動大會的機會上，派

人自耶京送去金錢作為祭禮。時在公元

前 172年（加下4:18-20 ）。希臘人曾將

赫辣克肋神同勝尼基人的默耳卡特神

( Melkart ）混為一談。

2279 赫拉頡利圖斯

Heraclitus 

希臘哲學家，公元前 500 年左右，

生於厄弗所，有「糢糊博士」之稱，蓋

他的著作多是含糊不淆。著有「宇宙

論」’以為宇宙的原本是火，所以終究

要火化而復歸於火。這種循環將演變至

於無窮，而火是由有智慧的神明來主

管。伯多祿在他的書信中，為強調背教

者的不幸、可憐及愚蠢，當引用了這位

哲學家的一句格言「母豬洗淨了，又到

污泥裡打滾」’作為「聖洗一洗淨」及

「背教一污泥」的對照（伯後2: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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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約但王國的首都，今名阿曼。

距離雅波克河的發源地不遠，在約但河

東。聖經上稱之謂辣巴或阿孟子民的辣

巴，意謂「偉大的（城市）」。原為阿孟

人的首都，雖然聖經上記載梅瑟將阿孟

人一半的土地，直到辣巴對面的阿洛厄

爾分給了加得支派（蘇 13:25 ），但當時

似乎仍尚未正式佔領該地區。申3: 1 l謂

1312 

巴商王教格的床存在阿孟子民的辣巴城

中，這可能是戰利品中的一種，所指可

能是放格王的棺挪或石墳，這種石器時

代的大墳多見於辣巴域的四周，至今猶

存。在達味時代它仍是獨立的王國首

都，當其國主納哈士死亡後，達味曾派

人前往追悼，並向國王的兒子及繼位人
哈農致哀，但使者卻受到阿孟人的侮辱

（撒下 10:4 ），於是達味在盛怒之下，向

阿孟人宣戰，打發約阿布率兵前往，結

果在第二年將辣巴克服（撒下 11: 1 ; 12: 

27-29﹔編上20: 1 ），將阿孟人的神米耳

公所戴的金冠取走，作為戰利品。城中

的居民變成奴隸（撒下 12:30,31 ）。先

知們曾經數次責斥阿孟人的首都及其居

民（亞 l : 13-15﹔耶 49:1-6)
當巴比倫王拿步高征服耶京的時

候，似乎並沒有同時將辣巴破壞，因為

阿孟人曾經額首稱慶猶大的滅亡，因而

受到先知的責備及降災的預言（則 21:

18-23,28-30) 

其後，在公元前第三世紀為仆托肋

米王朝所佔領，其國王名非拉德非者，將

之完全希臘化，並改其名為非拉德非雅。

但不久之後，此城又落入色霎苛王朝之

手。於公元前218年被安揚約古三世所佔

領。公元前一世紀又被納巴泰人所攻陷，

直至公元前 63 年羅馬大將龐培將辣巴劃

入「十城區」 0 公元前31年大黑落德將之

由納巴泰人手中奪回，而被部歸敘利亞行

省，再後劃歸阿拉伯行省。羅馬曾在此大

展宏圖，大興土木。其古蹟至今猶存者，

仍然不少。拜占庭時代（東羅馬帝國時

代），此城為主教的座堂區。自公元第七

世紀被回教人所佔領，以迄於今。第二次

世界大戰之後，此城的人口突增，有成千
成萬的難民自約但河之西逃亡來此。

1967年的「六日戰爭」後，逃難來此的人

更是有增無減，使這個曾經許久被人遺忘

及人口稀少的城市，驟然很快的成了目前

約但圓的最大城市。

見 983 阿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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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1 辣彼、辣步尼
Rabbi, Rabbuni, 
Rabbi, Rabboni 

希伯來及阿拉美文的一種尊稱，意

謂「我的師傅」’為屬下對長上，格外

是學生對老師的稱呼。在新約中若翰

（若3:26 ），尤其耶穌基督曾多次被人稱
為「辣彼」（瑪26:25,49﹔谷 9:5 ﹔ l 1:21 ; 

14:45﹔若 l ：兒，49 ﹔ 3:2 ﹔ 4:31 ﹔ 6:25; 9: 

2 ; l 1:8﹔未見於路）。在公元第一世紀
時，「辣彼」尤指巴力斯坦的法律學

士，有時亦稱「辣步尼」（谷 10：日﹔若

2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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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屬瑪待圓，瑪待的古城之

一，可能就是瑪待首都辣傑斯的別名，

但不能確定。聖經上只在論及拿步高出

兵與瑪待王阿法撒得交戰時，僅一次提

到這個地名，並謂在辣高附近的山區

中，阿法撒得玉的軍隊大敗，盡形崩

潰，國王自身亦死於是役（友 l :5) 

2283 辣瑪

Ramah Rama 

城名，意謂「高原」’聖經上記載

的城市，有此名者凡五座：

1. 本雅明支派
本雅明支派的城市（蘇 18: 25 ），德

波辣女先知曾在此地附近審斷以色列子

民（民4:5 ）。它位於耶京及基貝亞北部

（民 19: 13﹔依 10:29 ），距離南北國的交

界處不遠，因此，成為兩國相爭的地

區。原屬於南國猶大，卻被北圓以色列

王巴厄沙所估領，並在此修建防禦工

事＠但不久之後，又重新被猶大王阿撒

所收復（列上的： 17-22：，編下 1: 1-6 ）。
拿步高佔領及破壞耶京之後，將俘榜的

猶太人在此地聚齊，並在此地釋放了耶

肋米亞先知（耶 40:1-6 ）。辣黑耳的墳

墓就在此地，是以有先知的話說：

「聽！在辣瑪有嘆息聲」（耶31: 15 ），此

話亦為福音所引證 0馬 2: 18 ）。充軍後

歸來的人中，有辣瑪及基貝亞的 620 人

（厄上2:26﹔厄下7:30 ），在此地重整家

園（厄下 l 1 :33 ）。目前此村莊名叫蘭

(el-Ram ），有三百人口，在耶京北八

公里處，位於海拔七百九十二公尺的高

丘上。

2. 阿協爾支派
位於阿協爾支派邊界上的一個村

莊，大約距提洛不遠（蘇 19:29 ），但至

今它的原來地址仍未被發現挖掘。

3. 納斐塔里支派

納斐塔里支派的一座堅城（蘇 19:

36 ），位於加利肋亞北部，在海德爾

(Heider）山（一千零四十七公尺高）之

南及繳費得（ Safed ）之西南偏西十二公

里處，是由阿苛至撒費得大路的必經之

地，並由此處分出另一要道直通西北，

是以堪稱為一個重要城市。目前有二千

居民，大都是由回教歸化的基督徒。

4. 厄弗辣因
撒慕爾先知的家鄉，位於厄弗辣困

山區（撒上 19: 19 ，泣，23 ﹔ 20:1; 25:1; 
28:3 等）。撒慕爾在此地為上主建了一

座祭壇，每年視察貝特耳、基耳加耳和

米茲帕後，在此地審斷以色列子民（撒

上 7: 16, 17 ）。當撤烏耳尋找失去的驢

時，曾來此地拜見先知，被先知傅油祝

聖為以色列人的第→任君王（繳上9-10:

1 ）。後來撒烏耳迫害達味時，達味亦

曾逃來此地投奔撒慕爾先知（撒上 19:

18 20: 1 ）。先知死後即被葬於自己的家

鄉辣瑪（撒上 25: 1;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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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6 辣步尼在瑪加伯時代辣瑪被劃入猶太地區

內（ 11日上 l l :34 ），也就是福音上所說的

阿黎瑪特雅富人若瑟的家鄉（瑪 27:57 ﹔

谷 15:43：，路曰：50,51 ﹔若 19:38)
至於辣瑪現今的位置，學者們曾經

大事爭辯而意見不一。但目前已證實它

就是今名楞提斯（ Rentis ）的村莊，有人

口一千五百。在里達（ Lidda ）西北十四

公里處，厄弗辣困山區的最西部，二百

公尺高的山丘上。其實它的目前地址，

早已被歐色彼及熱羅尼莫清楚地指出。

5. 西默盎支派
按蘇 19:8 是西默盎支派的一個村

莊，應同撒上 30:27 所載辣瑪同為一

地，但其目前確切位置，尚未為考古學

者所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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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名，位於約但河東奧肋阿郎境

內，雅慕克河上流北岸，距離卡爾納殷

城不遠的一座城市。提摩太的軍隊被瑪

3日伯猶大戰敗之後，逃來此地集合，企

圖東山再起，但又被猶大打的潰不成

軍，四散奔逃（加上 5:37 ）。辣豐今名

辣發（ Rafah) 

2285 辣阿瑪

Raamah, Regma 

Rabbuni, Rabboni 
見 2281 辣彼。

2287 辣傑斯

Rages 

城名，為古瑪待國的京都，波斯古

語則稱作辣夏或辣高，位於德黑蘭東南

約九公里處，今名叫辣衣，（ Rai ）其意

為「破裂」，也許藉此名指示一些困地

震所「裂破」的地域。該城在大亞歷山

大遠征記內和敘利亞色霎苛朝代的文件

內曾被提及。按這些文件，敘利亞王色

霎苛一世，號尼加托爾，重修了此城，

給它起名歐洛頗斯（ Europos ）。多俾亞

傳所記的加貝羅即住在此城，加貝羅就

是托彼特寄托給他十「塔泠通」銀子的

那個善良人。見多l: 14; 4:1,20; 5:6 ; 6 

13 ﹔ 9:2 等。

見 2184 瑪待、 515 托彼特、 488 多俾亞

傳、 1114 信德的寄托。

2288 辣古耳

人名，意謂「天主的朋友」’屬納

斐塔里支派，托彼特的親戚，住在厄克

巴塔納城。他的妻子名叫厄得納，女兒

叫撤辣，日後嫁與小多俾亞為妻（多 3:

7 ; 6: 11 ﹔ 7:2 等）

洪水滅世後，諾厄所生的後代，屬 見488 多俾亞傳、 2359 撒辣、 178 厄克巴

於含族，雇士的兒子，舍巴和德丹的父 塔納、 1063 阿斯摩太。

親（創 10:7﹔編上 l :9 ）。辣阿瑪、舍巴

及德丹也是阿拉伯的地區名。先知書亦

曾提到辣阿瑪，並謂它是從事經商的一

個阿拉伯支派（則 2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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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名，有「綿羊」（創 31 :38 ; 32: 

15 ）或「羔羊」（依曰：7﹔歌 6:6 ）之意，

是拉班美麗的幼女，聖祖雅各怕的愛

妻。當雅各伯一方面為在自己祖先的出

生地娶妻（創 27:46-28:5 ），另一方面

為躲避其哥哥厄撒鳥的震怒（創 27 ：卜

45 ），而來阿蘭之際，正好在村外井邊

遇到辣黑耳（創29:6-30 ），二人一見鍾

惰，但拉班是有條件的，雅各伯必須給

拉班服役七年後，才可以獲得娶辣黑耳

為妻的權利。雅各伯欣然答應。那知七

年既過，在洞房之夜，拉班竟使出詭

計，將他那長的其貌不揚而又有眼疾

（創 29: 17 ），為雅各伯所不喜愛的長女

肋阿嫁給了雅各伯（按當時的習俗，新

婚之夜，女方是帶著面帕睡覺）。第二

天清早雅各伯才知道上了大當，但木已

成舟，只好再為娶辣黑耳給拉班服役七

年，但條件是二人立刻同居。本來按梅

瑟的法律，一人同時娶二姊妹為妻是被

禁止的（肋 18: 18 ），但聖祖既生於梅瑟

之前，故未曾受這種法律的約束。其實

這種同時娶姊妹二人及「近親」為妻，

在當時東方各民族間是屢見不鮮的。

但雅各伯的這種婚姻，看來似乎不

是太幸福的，蓋姊妹二人因爭寵而妒意

大生，再加上雅各伯偏向辣黑耳，更使

這後者趾高氣揚，目中全無姐姐（創29:

31 ）。可是，天主卻特別看顧了受氣的

肋阿，使她連生四子（創 29:32-35 ）。

辣黑耳卻全無子出，在不得己之際，令

自己的辦女與雅各伯同眠，如此，才生

了兩個兒子，視如己出，以消心中的憤

恨。此時肋阿又生一子，到最後天主才

看顧了至此荒胎的辣黑耳，賜給了她一

個兒子，即若瑟。此時雅各伯第三個七

年的服役限期早已滿期，遂於第二十年

上率領全家回歸父家，臨行時，辣黑耳

卻將她父家的神像偷走（創31: 19 ），拉

班大怒，乃急起直追。在雅各伯的同意

下，檢查每人的行裝，辣黑耳急中生

智，將神像暗藏在駱駝的鞍子下，並聲

言自己正在月經期中，故不克下鞍受

檢，而平安過險（創 31:13-35)

全班人抵達許地，正在自貝特耳出

發後，在距離厄弗辣大不遠的地方，辣

黑耳臨盆待產，就在生下了她這第二個

兒子本雅明之後，便死去了。雅各伯痛

哭之餘，將她葬在路旁（創35: 16-20 ）。

因經上載有「即自冷的路旁」（參見盧4:

l l﹔米5:2 ），因此至今仍然相信辣黑耳

的墳墓在自冷附近。但這種說法是不正

確的，聖經上的話，很可能是後人加添

的註解。辣黑耳真正的墳墓，應在本雅

明支派的地區內（撒上 10:2 ），在距離

辣瑪不遠的地方（~馬 2: 18 ）。白冷卻是

屬於猶大支派的城市。

見1966雅各伯、 441 白冷、 894拉班、 570

肋阿。

2290 辣啥布

Rahab 

女人名，意謂「寬闊的」’是客納

罕人耶里哥城的妓女，當以色列人準備

進佔許地時，自史廷打發了兩個探子，

前往耶里哥城，以探虛實，準備首先進

攻這座許地最大最堅的城市。當該城的

國王聽有探子進入城來，馬上打發士兵
前往捉拿，幸有辣哈布妓女，將兩人藏

在屋頂的麻楷內，並對來訪的差人說：

兩個探子在夜黑之前已逃出城外，奔向

約但河渡口去了。當差人走後，辣哈布

同偵探立約，要以色列子民將來善待她

及她的全家，然後將他們由她靠近城牆

的窗口，以繩索槌下，使他們脫險而歸

（蘇 2: 1-14) 

若蘇厄在天主的特別助佑之下，攻

陷了耶里哥城，將全城聲明為「應毀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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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物」’盡行摧毀無餘，將男女老幼以

及一切牲畜殺滅殆盡，祇留下了辣哈布

及其全家人的性命，且格外開恩請他們

全家居住在以色列于民中間（蘇 6: 17-

25) 

在新約上，辣哈布被標榜為信德的

模範（希 l 1 :31 ），並謂因她對二位偵探

所作的善行而成了義人（雅 2:25 ）。瑪
1 ：卜 16 「耶穌基督的族譜」內，謂辣哈

布是波阿次的祖母，但不知聖史的這種

說法，取自何種傳說。

辣哈布也是埃及的別名，格外見於

詩體經文，如詠87:4 ﹔ 89: 1 l ﹔依51 :9 ° 

見 1294 耶穌基督的族譜。

揖
M

JJP 
』
h
r
a
v
E
U

ι泊
拘
D
H

A--- QU 
門
，ι

qL 

天使名，意謂「天主醫治」，在聖

經中只見載於多俾亞傳內，但在猶太人

的偽經中，如厄斯得拉默示錄、哈諾

客、撒羅滿遺囑，辣法耳的名字及事

跡，卻多次提及。至於多俾亞傳內辣法

耳的事，真可說把希 l : 14的那句名言：

「眾天使豈不都是奉職的神，被派遣給

那些要承受救恩的人服務嗎？」作了一

有力而深入的解釋。

從多傳中，得知天使是受造之物，

要聽從上主的命令，往來於天主與人之

間（ 12:12 ），將天主的恩賜轉送到人間

( 12:14 ）。這種思想在熱情的以色列人

心目中是很清晰的。就本書來說，當多

俾亞起程前，他的父親托彼特祝福他

說：「孩子，願天上的天主使你們一路

平安，保護你們在那裡平安，也領你們

平安回到我跟前來。願他的天使與你們

同行，救助你們」（ 5:17)

多俾亞起程後，他的母親亞納悲傷

欲絕，托彼特勸慰她說：「妹妹，你不

要掛慮，也不要為他們擔心，因為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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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使隨伴著他，他的旅途必定順利，

也必會平安回來」（ 5 :22 ）。

上面的例子，雖沒有肯定說明人人
有一位天使護守的道理，但至少暗示這

端道理的真實性。人人有一位護守天
使，雖然聖教會沒有明確斷定為當信的

道理，但要教會的一般意見，卻以為人

人有一位天使陪伴著。這是許多聖師，

如聖巴西略、熱羅尼莫、多瑪斯等一向

堅持的。參見瑪 18: 10 。

見 192 天使、 325 加俾額爾、 2513 彌額

爾、 2151 達尼爾書、 2481 默示錄。

2292 辣齊斯

Razis Razias 

耶京德高望重的一位長老，被稱為

「猶太人之父」。在瑪加伯戰爭時代，

被人控告於尼加諾爾前。尼氏打發五百

人前往逮捕他，藉以打擊猶太人。辣齊

斯見勢難逃脫，乃引劍自例，寧願壯烈

犧牲，不願陷在惡人手中（加下 14:37-

46) 

見 1749 殺人。

2293 辣布瑪格

Rab-Mag 
見 2431 戰車司令。

2294 辣布撤黎

Rabsaris 
見 2454 衛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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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5 辣貝沙克

Commande「， Rabsaces
見 59 大將軍。

2295 - 2301 

2298 辣布塔巴歡

Chief of the Bodyguard, Ra
bthabahim 

見 2454 衛隊長。

2296 辣瑪塔因﹝納約特l ,.,,... 
Ramathaim, Rama的a [Naioth] 2299 辣市沙木辣

地名，就是在辣瑪條中所說的撒慕

爾的家鄉。這個名字在撒上一書中，在

希伯來原文上，因多次帶有冠詞，並且

具有指示方向的尾詞，故此拉丁通行本

多將它譯成辣瑪塔（見拉丁通行本撒上

I :19 ; 2: 11 ; 7: 17 ; 8:4 ; 15:34; 16: 13 ; 
19:18,22 ）。但思高譯本卻正確直接將

它譯作辣瑪’只在加上 l 1:34 乃根據希

臘文譯作辣瑪塔因。

見 2283 辣瑪。

2297 辣默色斯

Rameses, Ramesses 

地名，在聖經上是指埃及的一座

城市（出 l : I I ﹔ 12:37 ）或一個地區而言

（創 4 7: 11 ）。是雅各伯全家進入埃及

後，所居住的地方，也是埃及法郎辣默

色斯二世的宮殿所在地。雅各伯的後

代，以色列于民曾在此地，大受法郎的

磨難壓迫，為法郎建築倉庫城（出 l :I l ; 

12:37﹔戶 33:3 ）。這個地方也是以民出

離埃及時的集合地點及出發點。

辣默色斯城現在的地點，仍未能被

考古學者所確定，其主要的意見有二：

其一是塔尼斯（ Tanis ），其二是康提爾

( Qantir ），二者相距有十七公里之遙。

Ras Sham 「a
見 1502 烏加黎特。

2300 辣摩特基肋阿得

Ramoth-gilead, Ramoth Galaad 

城名，意思是「基肋阿得高原」

或「基肋阿得祭壇」’是基肋阿得地區

的重鎮，位於加得支派的東部，是一座

「避難城」’也是一座「肋未城」（申 4:

43 ：，蘇 20:8; 21:28﹔編上 6:65 ）。撒羅

滿的第六區太守即駐紮於此（列上 4:

13 ）。當南北圖分裂後，此城變成了阿

蘭人爭奪的對象，並將之佔領。北國以

色列王阿哈布企圖將此重鎮奪回，而死

於戰場（列上22:3-24﹔列下8:28﹔編下

18 ），其子耶昌蘭再度與阿蘭人在辣摩

特基肋阿得交戰，亦身受重傷（列下 8:

28 ）。但此城似乎終究重歸以民之手，

因為先知就在此地給約沙法特的兒子耶

胡傅油為王（列下 9: 1-14 ）。但在聖經
上自此以後，再也沒有提及這地方。

考古學者們至今仍未能確定，這座

古代堅城的確切地址，是以意見紛耘，

不必詳述。

2301 酵母

Leaven Fermentum 

聖經上所謂的酵母，是指→塊業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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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酵又未經煮過的麵團而言，將之混於

其他無發酵母的麵圈中，經過相當時

期，就會將全部麵發酵起來。有酵的麵

餅在過巴斯卦節時期內，是被禁止食用

的（出 12:1520 ），這是為象徵及記念

以民的倉皇出離埃及的史事（出 13:7

20﹔戶9: 11 ; 28: 17 ）。此「即是困苦餅」

之意（申 16:3 ）。一切素祭祭品亦不得

攪有酵母（肋 2:4, 11) 
在日常生活上，有時亦用未發酵過

的麵餅，但這是由於不速之客的到訪，

而又沒有足夠的發酵時間時，才被採取

的救急辦法（見歐 7:4﹔創 18:6 ﹔ 19:3 ﹔

民 6:19-22﹔撒上 28:24)

在素祭餅中酵母被禁止利用，是有

其寓意的，因為它是一種腐爛與不潔的

象徵’故不宜用為祭獻。這種觀念亦見

於福音及保祿的著作中：法利塞人的虛

偽及倫理的不潔是腐敗的酵母，故此無

酵餅應是新生的基督徒的象徵（~馬 13:

33 ﹔ 16:2-16﹔迦 5:9﹔格前 5:6-8)

見 1906 無酵餅。

2302 銀（銀錢）
Silve 「， Argentum

在聖經地區，銀子很早已成了商業
的交易品。亞巳郎替撒辣以四百「協刻

耳」’銀子買了一塊地，阿彼默肋客王
交給撒辣一千「協耳」銀子作為賠償（創

20: 16 ; 23: 15 ），若瑟以20「協刻耳」銀

子被出賣給米德楊人情的7:28 ），但此

時所用者並非銀錢，而是銀條，首飾等

類的銀子，衡其重量而與貨物交換。銀

錢之使用，始自波斯帝國時代。巴力斯

坦無銀礦，早期是由排尼基人自西班牙

運往東方。後來在小亞細亞的亞美尼亞

發現了不少的銀礦，撒羅滿的船隻運入

了大批銀子，致使「銀子在撤羅滿時代

不值什麼」（列上 10:21,22 ），銀子在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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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並不如金子罕見，也不如金子寶貴

（列下 15:20﹔匣9:3 ），所以人多用來作
裝飾品和日用品，要日碗、碟、匙、等，

以及邪神偶像（戶 10:2﹔撒下 8: JO﹔列

上 20: 15 ：，列下 12: 14﹔依 2:20﹔達 5:2-

4﹔厄上 5: 14 等）

2303 銀庫

Chest, Gazophylacium 

銀庫是指耶京聖殿保存獻儀金的倉

庫而言，它在「婦女院」’亦稱「銀庫

院」（若8:20 ）。銀庫面向庭院的一面有

數個獻儀筒，呈倒置的喇叭形，以便於

熱心的朝聖者或入殿祈禱的人們，將自

己所帶來的獻儀，投入其中。谷 12:41-

43﹔路21: I 所記載的事跡，就發生在這

個庭院中。

耶京聖殿的銀庫，向來被人以為是

很豐富的。有時國王打敗仗之後，曾以

聖庫的銀寶作為賠款之用（列下 12: 19 ; 
見編上28: 12 ）。在瑪加伯時代，聖殿的

銀庫為外教的有權人物曾是很大的誘惑

（加下3:6 ）。公元前63年羅馬將軍龐培

攻陷耶京時，對聖殿銀庫的財物絲毫未

動，當時應有二千「塔冷通」 0 公元 70

年提托攻佔耶京後，一位司祭名耶穌

者，同司庫員丕乃哈斯（ Phinees ）將全

部金銀呈獻給提托大將。

2304 銅

Bronze, Aes 

銅為金屬之一。在巴力斯坦，依照

考古學家發掘出的器具，早在公元前

3000年已為人使用。可是，除了用作著

通家具外，以民向來未用它來製造較其

貴重而複雜的器血。這些器四大都由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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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基輸入，或雖在以色列製造，但總是

由排尼基技術人員監製（列上 7 日－

44) 

公元前 2000 年，塞浦路斯島的豐

富銅礦遠近聞名。排尼基航海員便由塞

浦路斯島和撒丁、西班牙，甚至大不列

巔的銅及其它貨物，運輸到近東各國和

沿地中海諸國去售賣。他們除了航海去

買金屬外，也派巧匠往別國去經營行業

（撒下去 l 1，編上 14: 1 ﹔列上去的－26,33 ﹔

7:40 51) 
按聖經記載，突巳耳加音是製造各

種鋼鐵器真的匠人（創4:22 ）。梅瑟時，

在曠野中用於會幕內外的許多器血，皆

是銅質的（出 27 ）﹔同樣，在撒羅滿聖

殿內的銅器也不少，如銅海、十二隻銅

牛、十個銅盆座、四個銅輪及銅軸、鍋

鏟、盤等。

自從若蘇厄領以民進入客納罕地，

直至達味為玉時為止，兵器大概也都是

銅制的（民 16:21:，撒上 17:3-7 ）。此

外，神像（達5:4 23 ）、錢幣OJ馬 10:9 ）、

樂器（格前 13: 1 ）等，也都是用銅製造

的，就如使用石、木、金、銀等物質一

樣。不僅這樣，他們並且利用銅器作為

交易的貨幣（則27: 13 ）。在舊默基多城

所掘得的物件中，不僅證明聖經的記述

準確無訛，而且對巴力斯坦晚銅器時代

和初、中期鐵器時代，即約在公元前

3300 年至 1200 年間的環境，解述得相
當清楚詳實。

見 2107 金屬。

2305 銅海

Bronze Sea, Mare Aeneum 

是安置在撒羅滿聖賠庭院中的一個

巨大盛水器（編下 4:6,10 ），為希蘭技

術人員的作品之一。其用途是供給司祭

們洗樵清潔之用（編下4:6 ）。它的描述

2305 2307 

見於列上7:23-26﹔編下4:2-5 。後來阿

哈次國王為了向提革拉特丕肋色爾三世

進貢，竟將支架銅海的十二個鋼牛拆除

（列下 16: 17 ）。拿步高佔領耶京後，將

銅海打壞，並將銅海的銅帶往巴比倫去

（列下 25: 13) 

見 2107 聖殿，殿字。

2306 頗里約

Publius 

人名，默里達島上的首領，當聖保

祿及其同伴在赴羅馬途中覆舟遇險之
際，曾受到他的盛情招待。保而在乘機治

好了他患熱病和荊疾的父親（宗 28 汀，

8 ）。聖經上只說他是默里達島的首
領，卻沒有清楚地指出他的職銜及地

位，因此，使不少的學者加以推測臆

想，而意見頗不致﹔但是由近來發現

關於默里達島的文件上，我們可以斷定

他大概是當時羅馬駐於該島的「督導」

(Praetor ）。當時此島屬於西西里省管

轄。

2307 頗提約里

Puteoli 

頗提約里為義大利南部西岸海港，

即今距那不勒斯不遠的頗組放裡

(Pozzuoli ）。在羅馬帝國時代，為東西

來往船隻，尤其載糧的船隻，必經的港

口，商業繁盛。聖保祿被解往羅馬時，

曾在這裡停留了七天。當時那裡已有了

教友，如路加所寫：「在那裡我們遇見

了兄弟們」（宗 28：日，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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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8 頗爾基約斐斯托（斐斯托）

人名，拉丁文大概有「慶典」之
意，出身於頗爾基約家族。公元 60-62

年，被尼祿皇帝委任為巳力斯坦總督。

史家若瑟夫稱之為清廉正宜果斷的官

員，可惜在職只有兩年，未能大力施展

他的才能，困在某一爭端上偏向了希

臘，致使猶太人大為不滿，而引起了普

遍反羅馬的暴力行動。斐斯托強力鎮

壓，殺了不少叛變的暴徒匕首黨人。在

阿格黎帕二世同聖殿司祭的鬥爭上，亦

曾坦護了前者。此鬥爭的導火線是阿格

黎帕在安多尼堡壘中，修蓋了一座平

臺，以觀看聖殿的舉祭情形，而觸怒了

猶太司祭。

上任甫三日，即自凱撒勒雅總督府

前往耶京視察，耶京司祭們乘其是新

手，要求他將被囚於凱撒勒雅的保祿解

往耶京，企圖半途謀害保祿。斐斯托當

機立斷，拒絕再祭們的要求，而提議司

祭們參加在總督府再度對保祿的審問。

保祿再度為自己作強有力的辯護，並要

求以羅馬公民的資格，在凱撒面前受

審。如此可以乘機完成他在外邦人中傳

福音的希望。之後，他曾遠至西班牙國

傳教（宗 23:11; 25:1 12 ; 羅 15:

24,28 ）。斐斯托無可奈何，只有將保祿

解往羅馬（宗 25: 13-26:32) 

2309 飾物、首飾

Ornament, Ornamentum 

聖經上言及的飾物可分兩種，即人

用的裝飾品，如首飾、衣服等，及非人所

用的飾物，如宮殿、聖殿、房屋或墳墓等

所有的裝飾品。司祭的禮服是舉行大禮儀

時的裝飾品（厄上 3:10 ）。青年婦女及新

娘特別重視自己的飾物，以便裝飾自己，

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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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悅於男人（耶 2:32 10:4﹔默 21:2)

依撒意亞（依 3: 16 24 ）及厄則克耳（則
16:10 13 ），特別清楚的描寫及歷數了當

時女人們用的裝飾品。其次聖經上也不時

提到建築物的裝飾用品（見加上4:57﹔編

下 24:7﹔瑪 12:44﹔ 23:29)
除了上述的原意外，飾物有時也用

於倍意，如（則16:7-14）謂上主要裝飾耶

京，猶如打扮一位女郎。「紀律」為明

智人猶如貴重的飾品（德 21 :24) 

2310 熹

K1峙， Milvus

猛禽類，屬鷹科的一種飛禽，上嘴

勾曲，翅長尾短，喜捉食蛇、蜥蜴、

鼠、魚等，且無鮮腐之分。故梅瑟法律

視為不潔之鳥（肋 l 1: 14 ）。聖地確有此

鳥，為季候鳥，冬季飛來地中海及死海
沿岸，或南部的乃革布過冬。

見 1414 飛鳥。

2311 齊夫

Ziv, Zia 

客納罕曆、月名，為猶太教曆第二

月，即相繼「尼散」而來的一月，約等

於今之陽歷四月至五月之間。「齊夫」

月名，在充軍以前普遍使用（列上 6:

1,3 7 ），充軍以後，才正式改稱「依雅

爾」月，但民間仍沿用「齊夫」舊丹名。

見 2428 曆法及各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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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2 齊弗

意義不詳。

1. 人名
猶大的後裔、雅肋肋耳的兒子（編

上 4: 16) 

2 地名
2.1 乃革布境內的一座城，希臘譯本

作買南（蘇 15:24 ），位於猶大支
派領域的南部﹔

2.2 猶大山地的一座城，在赫貝龍城
以商，日後勒哈貝罕曾在其地設

防，派兵駐守（蘇 15:55﹔緝下 11:

8 ）。為了這域，其附近的曠野也

稱作「齊弗曠野」（撒上23:14; 26: 
1,2 等）。這曠野由齊弗城仲展至

死海西岸，因為達味曾藏身其

地，與撒烏耳相抗衡，因而相當

著名。

見 2144 達睬。

2313 齊匣﹝區區l
Ziza [Zaza] 

人名，意謂「光明」、「輝煌」。

(1) 串串茲龍長于耶辣默耳的後裔，約

納堂的兒子。此名亦作「區區」，

但平常作「齊匣」（編上 2:33 ）﹔

(2) 西默盎支派十三首領之一﹔他們
曾在希則克雅),g猶大王時，佔據

了革辣爾牧場（編上 4:37-41)
(3) 一位屬革爾雄家族的肋末人（編

上 23:7-11)

(4) 猶大王勒哈貝罕由愛妻瑪阿加所

生的見子﹔瑪阿加原是阿貝沙隆

的外孫女（編下 11 :20) 

見 1329 耶辣默耳、 1038 阿貝沙隆。

2312 - 2316 

2314 齊耳帕

Zilpah, Zelpha 

人名，按阿拉伯文可能作「尊位」

解。齊耳帕是肋阿，雅各伯妻子的牌

女，她給雅各伯生了兩個兒子，即加得

和阿協爾。見創刊： l 2; 35:26 ; 37:2 ; 

46: 18 

2315 齊革黎

Zichri, Zechri 

人名，表示「紀念」之意。舊約記

載十二人具有這名字，其中最著名的，

也許是編下28:7所記的齊革黎勇士，他

是一位果敢的將軍，曾殺死了猶大主阿

哈次的兒子瑪哈色阿和他的兩位臣僕：

阿次黎岡和厄耳卡納。

2316 齊默黎

Zimri, Zambri 

人名，族名，意謂「上主已援

助」。

1 人名
舊約中名齊默黎者凡四人：

I. I 西默盎家族族長撤路的兒子。他

竟敢當眾與米德楊地的女人苛次

彼前去行邪淫，敬拜邪神。丕乃

哈斯一見，就順手拿了一把長

槍，跟來進入臥室，刺穿了他們

二人的肚腹（戶 25: 14,15﹔加上2:

26) 

1.2 以色凋第五位君王厄拉的臣僕。

他指揮厄拉君主的半數戰車，在

提爾區京城獄玉，殲滅王室後，

遂自立為王。人民得知大怒，另

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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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放默黎與他相對抗，間攻京

城，京城陷落。他見大勢已去，

進入王宮，縱火焚燒，與主宮同

歸於盡。在位僅七日。（見列上

16:6-23﹔列下 9:31 ）。

1.3 本雅明支派，撒烏耳後裔，約阿

遠的見子（編上 8:36 ﹔ 9:42)

1.4 猶大支派，則辣黑的兒子（編上2:

6) 

2. 族名

這民族只見載於耶 25:25 。按上下

文，應屬於阿拉伯民族，其他的事不

詳。有些學者以為齊默黎民族即是創

25:2 所記的齊默郎民族。

2317 齊弗龍

Ziphron, Zephrona 

地名：按戶 34:9 位於詳地北部邊

界。有些學者認為即是則的： 16 的息貝

辣因﹔事實上，究在何處，無法考定，

但似乎應在責達得和哈匣爾厄南之間，

殆無可疑。

十五畫

2318 墨

Ink Atramentum 

此種文房之寶，在舊約中只提過一

次（耶 36: 18 ），新約中提過三次（格後

3:3﹔若三 12﹔若三 13 ），並未說明它

的性質與構造，但由古埃及及希臘的文

化上，尤其由死海附近的谷木蘭地方發

現的文件上，在此找到了墨水瓶及乾墨

1322 

汁。我們可以確定，聖經作者所用的墨

汁，不外是一種炭素與膠水的混合物。

而這種混合物不易流動，故能隨身帶在

腰間（則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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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墓的出士，在考古學上具有非常

重要的價值，它給我們指出了不少古代

民族的文明、藝術、風俗、習慣，對於

聖經的研究，也給了我們不少的貢獻及

幫助，使我們更能清楚明瞭聖經上許多

關於埋葬死人的記載。聖地因為是多山

而少平原的地區，可以耕種的田地並不

太多，是以在聖地自古以來就以自然或

人丟面的山洞，作為埋葬死人的墳墓。

1. 墳墓的形式

根據考古學者們的結論，墳墓的形

式，可分為下列數種：

1 . 1 石洞墓

這種石洞多在地下，就是天然石

洞，或者略加人工打鑿而成，屍體自上

而入，上面的洞口以石頭及沙土堵塞。

這是最古老，也是最簡單的墳墓，遠在

公元前四、五千年即有的一種。

1.2 井墓

公元前 1500 年左右，發現一種新

型的墳墓，我們稱之謂井墓，即是由上

而直線向下挖掘，型同水井，在井的下

邊以平行線上，再鑿一個或數個安放屍

體的斜面洞穴，放入屍體後，將井內斜

面倒洞，以沙石完全填滿堵塞。有時井

穴是稍微傾斜的，並鑿有簡單的石梯，

便於下降﹔更有的石井墓，其存放屍體

的地方，不在井底之傍，而是將洞穴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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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并穴側面，如此可以存放一個或數個

屍體。

1.3 石室墓

到了公元前 1200 年前後，初期聖

地的以民，可能受了排尼基人文化的影
響，開始利用所謂的石室墓。這種墳墓

較大，停放的死屍也多，構造也比較複

雜。先由地面向下挖掘開鑿，斜坡向

下，狀似石梯，在最下面則鑿成方形的
石室，室之四周修以停放屍體的石凳或

在牆壁上鑿成壁誨，以存放屍體。壁龜

有的呈方形，有的是下平而上部呈半月

形。石梯的入口處則以岩石堵塞，幾時

需要埋葬新的亡者時，則將入口的石頭

移聞，將屍體運入，停放在業已備妥的

石凳上，需要時可將石室擴大，以安放

或修鑿新的石凳，或加擊新的壁寵。

1.4 石屋墓

到了以民君政時代的末期，上述類

型的墳墓更形擴大，它不再是一個簡單

的石室，而是沿石室的四周另鑿有其他

的石室，石室與石室之間有走廊及過道

相聯，形成了地下的房屋。猶如羅馬的

地霄，因此亦稱為「地害墓」。這種墳墓

大多已不再向地下發展，而多是依山鑿

岩而成，墳墓的入口處，以方形的大石

堵塞，或者更常見的是以一圓形大石塞、

住墓門，開關時祇要旋轉圓石即可。

耶穌的墳墓就是屬於此後一種者，

它祇有兩間，內部一間是為停放屍體，

外面一間有石台，其上放有香料，以抵

禦屍臭。周圍有時有一石凳，以供前往

憑吊死者的家人稍事休息之用，由外間

可以看到內部的屍體（若 20汁， 4,5,8

等）。自耶穌時代開始，猶太人的墳墓

開始裡外加以裝飾，使之更為美觀。這

點格外由橄欖山上掘出的一些古墓而得

到證明。

當然除了上述的數種類型的墳墓

外，其他世界各處及任何時代都有最簡

單的墳墓，是就地挖坑，放入屍體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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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掩埋，周圍堆上石塊作為圍牆，頭部

擺上幾塊較大的平石。至於嬰見小孩屍

身的掩埋，多利用一種具有人體形的陶

罐或陶棺，將之停放在家園的附近，或

葬入墳墓中。

2. 墳墓的外面標誌

普通以民的墳墓是沒有甚麼為外表

記號的，雅各伯在辣黑耳墳上立了碑

（創 35 :20 ）當屬例外。阿幹及阿貝沙隆

墳上所堆的一大堆石頭（蘇7:26 ﹔ 8:29;

撒下 18: 17) ，當視為受人懲罰及吐棄的

標誌。墳墓的外在修飾應是希臘時代的

事（加上 13:27 ）。按若瑟夫的記載，黑

落德修建了達味及撤羅滿的墳墓（見瑪

23 :29 ），並為自己在白冷附近，修建了
偉大壯觀的陵墓﹔但是普通百姓的墳墓

是沒有甚為裝飾的，大都就地掩埋在村

莊或居室的近處，為避免沾染法律上的

不潔（戶 l 6: 19 ），每年在巴斯卦節日
前，要將每個墳墓的所在地，塗以白色

的標記，這種習俗至今阿拉伯人仍沿行

不衰（瑪 23:27,28)

3. 聖經上的記載

亞巴部買了瑪革培拉山洞，作埋撤

辣的墳墓（見創 23 ）。亞巴郎、依撤格

及雅各伯皆埋葬於這個山洞中，是為其

家族墓穴（創 23 ﹔ 25 夕， 10﹔見創 47:30 ﹔
49:29,30 ; 50: 13 ）。若瑟則葬於舍根，

自己父親的田地中（蘇24:32 ）。若蘇厄

亦葬在自己在厄弗辣困山區的產業中

（蘇24:30 ），撒慕爾及約阿布的墳墓亦

在自己的「故鄉」’即自己的田莊中（撒

上 25: 1 ﹔ 28汀，列上 2:34 ）。默納舍即

埋在自己的花園中（編下33:20﹔見列下

21: 18 ）。由此可見，以民向來將自己的

親人埋葬，在自己的田園內。這種習俗

仍見於新約時代，比如阿黎瑪特雅的富

人若瑟，即在自己的家園內，為白己開

鑿了墳墓（瑪 27:60：，谷 15:46﹔路 23:

53﹔若 19:41)

見 1823 喪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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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0 審判

Judgement, /udicium 
見 419 末日審判。

2321 寬恕

Propitiation, Propitiatio 

「寬恕」希臘文作“Hi las mos”。七

十賢士本以此字譯希伯來文“ K i p -

per”。除此字外，尚用“Exilasmos”，

拉丁文“Expiati。”即由此字而來。此字
平常多譯作「贖罪」，不譯作「寬恕」。

「寬恕」、「贖罪」、「和好」三字為同

義字，故可互用﹔但嚴格說來，意義是

有分別的：「和好」表示消除仇恨﹔「贖

罪」表示抵償罪債﹔「寬恕」表示不咎

既往﹔「和好」是從人對天主而言﹔「贖

罪」是祇對罪惡而言，「寬恕」是祇對

天主而言。天主與人間的仇恨，祇能出

於罪惡﹔消除了罪惡，也就消除了天主

與人間的仇恨﹔仇恨既不存在，天主的

義怒自也平息﹔但人既無法消滅罪惡，

也就無法平息天主的義怒。天主息怒，

「寬恕」人罪，完全是出於天主的「仁

慈」和「憐憫」’所以「寬恕」有時也

譯作「仁慈」或「憐憫」。人以獻祭、

哀禱、贖罪，平息天主的義怒，亦全是

出於天主仁慈白作的安排en力 17: 1 1 ﹔參

見撒上3:4﹔耶 l I: 15-17 ），並不是祭獻
和祈禱自有贖罪的價值，所以不論獻祭

或祈禱，都不外哀求天主施行仁慈，

「寬恕」己罪（出 32:11-14﹔列上 8:30-

40﹔編上 21 :7-17﹔厄上 9:5-15﹔厄下

1 :4 11 ），不要與自己「翻臉作對」（肋

20: 1 5 ），或「掩面不顧」（申 31:17,18;

依 59:2﹔米 3:4 ），反要對自己「顯示慈

顏」（戶 6：衍， 26﹔詠 4:7 ﹔ 31: 17 ; 80: 
4 ），開恩施救。這原是貫徹新、舊約

的基本和中心思想。聖若望和聖保祿的

救世神學，都是建立在這一論點上（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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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而﹔若一 1 :8-2:2﹔羅 1 ：時， 19 ﹔ 2:4-11;

5:9, 10﹔弗2:3﹔得前 1: 10 ﹔ 5:9﹔參見瑪
3:7-12﹔若 l :29 ）：就因為祇有基督能

消滅罪惡，所以祇有基督能平息天主的

義怒。他本無罪（若8:46﹔伯前 I: 18,19; 
2:22﹔希 4:15﹔若~3:5-9 ），卻背負了

我們的罪，成了罪人（格後 5:21 ﹔羅 8:

3﹔迦3: 13 ），以自己無罪之軀，代我們

贖罪，為我們祈禱（谷 10:45﹔瑪26:28 ﹔

羅 6:6,7 ﹔ 8:34﹔弗 5:2﹔弟前 2:5,6﹔伯

前 2:22-24：，希 7:25﹔若~3：峙， 4: 10 ; 
參見依 53 ），使我們賴他的血和他的哀

禱，獲得了天主的「寬恕」’再出死入

生（若 5:24﹔若一 l :7﹔羅 3:25﹔弗 l : 
7﹔哥 l :20 ），所以人現活的生命，是基

督以死換來的生命（格後5: 14,15 ：，迦 2:

20﹔羅 14:7,8 ）。這全是出於天主的慈

愛（弗 2:4-9﹔鐸 3:5﹔伯前 l :3﹔參見依

54:4-10 ﹔ 63:7-9 ）﹔天主的慈愛實應永

受頌揚（羅 9:5﹔編上 29: I 0﹔詠 145:

21 ) 

見2601 贖罪禮、 1245 祈禱、 2083 罪赦、

850 和好、 1757 祭記。

2322 德、德行、德能
Virtue Virtus 

「德」字，按辭海解作「修養而有得

於心也」。無疑這裡所謂的「修養」’
是指道德方面而言，也即言人在品格道

德方面，經過長時間不斷的操練而有了

心得，也即能不為物欲所動，擇善固

執，而這樣的人，也即是通常所說的一

個有德行的人。如果修養非常老練到

家，也可稱為大德不凡之人。如在初步

鍛鍊稍有心得，只可稱為一個有修養的

人，似乎尚不能稱為一個有德行的人。

總之，按中文「德」字，指德行或道

德，殆無疑議。不過這裡所要談的

「德」字，是就聖經裡對這一字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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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解釋，因我們不能忘記中文只是譯

文。從聖經方面來說，中文的德字，拉

丁通行本統稱 Virtus ’按拉丁文之Virtus
一字，可說與中文「德」字，不分軒

鞋，無多大差異，但若再推至最旱，以

希臘文譯的舊約，就有了問題。若再推

至以希伯來文寫的舊約，就更有了問

題，因在希伯來文聖經裡’根本沒有這

一抽象名詞的德字，而拉丁文 Virtus 則

多譯自希臘文的 Dynamis 或 ischys 而

這兩個希臘字的意思，是能或能力，威

能、作為、價值等意義，毫無道德之德

字意義。按希臘文，道德之「德」字，

稱為 arete 。在舊約裡雖也曾用了這一

字，但畢竟用這一字的時候，少之又

少。全舊約用了十三次，新約裡用了四

次﹔在舊的裡的十三次，四次見於依

42:8,12; 43:21 ﹔ 63:7 ，一次見於哈 3:

3 ，一次見於臣 6﹔ 13 ，其餘則是以希臘

文為原文的智三次，和加下四次。在以

希伯來文內所用的六次又都是「光榮」

或「榮耀」’「尊威」或「威嚴」’再

或「可讚頌的作為」（依 63:7 ），但清一

色是從天主方面來說，而非指人，更全

沒有道德的意義。至於在智和2日下兩書

內，也是指「武力」或「意志堅強」’

對道德的意義也甚為模糊不清。至於在

新約裡，尤其聖保祿的書信，一再勸人

行善避惡，但只有斐 4:8 提及一次，其

他伯前一次（ 2:9 ），伯後兩次（ I 汀， 5 ）。

真正論及道德之德，也即斐 4:8 那一

次。伯前2:9也指天主的「榮耀」，而伯

後 l :3,5 也只是廣意地勸人修德之意。

思高本譯作「毅力」。是以從狹義的字

面來說，在全部聖經裡，不易找到抽象

名詞的「德」字。

不過聖經裡，沒有或很少提及這抽

象名詞「德」字是一回事，而勸人修德

行善是另一回事。正因猶太人著重具體

事實，而少理抽象理論，是以在舊約

裡，直接了當要人成為義人 q 是以可

說，按舊約的說法，是以「義」代德。

尤其在智慧書裡，可一目了然。全部智

慧書的中心思想，即是暢談義人與惡人

之別，而以義人即有智慧的人。而獲得

智慧之道，也即使人所以能成為義人，

則在於敬畏上主，因而經上說：「敬畏

上主是智慧的開始」（德 I: I 6﹔歲 I :7 ; 

9: 10 ），又說：「敬畏上主，就是憎恨

邪惡、傲慢、驕橫」（簽 8: 13 ），「敬畏

上主，驅除罪惡」（德 I :23 ）。「敬畏上

主，是智識的虔敬，這虔敬使人得到義

德」。由以上所述，可清楚看出，智慧

與義德互為因果，欲有義德，必須有智

慧﹔有了智慧，也即有了義德﹔但真正

的智慧，並非一空洞的抽象名詞，而是

具體且實際的行動：「敬畏上主」’換

句話說，舊約裡義德也即全德之真諦，

即是敬畏上主。

及至新約裡，從耶穌對問他行善之

道的答覆（瑪 19:16-19 ），以及耶穌對

試探他的法學士的答覆（瑪22:37-39) , 
可知全德即在乎守天主的誠命，這和舊

約裡以敬畏上主為義德，不祇是前後互

相輝映，而實是名不同而實同，二而一

的一回事。

至於有關德行較詳細的分析，在福

音裡不易找到，在福音裡耶穌只指出了

德行的實質與總綱。較詳細的分析，是

耶穌升天後，在他的門徒傳教時，為了

信友易於修德行善，才作出了較有系統

的詳細分析，今分述於後。

首先直接以天主為物件的有信、

望、愛、三德，其中最大的是愛（格前

13:13 ）。此外，為教會內各級人士相應

修練的德，如為福音的使者，或在教會

內充當牧者的人士，（如主教，執事

等），默2: 19 列有四種：愛德、信德、

服務和堅忍﹔格後 6:4-6 列有六種．堅

忍、清廉、明智、容忍、、慈惠、愛情﹔

弟前6: 1 l也列有六種．正義、虔敬、信

德、愛德、堅忍、和良善﹔為一切信友

所應修的德行，伯後 1: 5 7 以遞進法列

出了八種：即信仰、毅力、知識、節

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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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忍耐、虔敬、兄弟友愛、愛德。迦

5:22,23聖保祿認為由聖神所產生的效果

為：仁愛、喜樂、平安、忍耐、良善、

溫和、忠信、柔和、節制九種。拉丁通

行本更多加了大方，端莊、潔德三種。

總之，從以上所述各系統中，可知每次

都提到信德，尤其愛德，是以可說，信

德乃諸德之根源，而愛德則是諸德的冠

冕，是以仍不出耶穌所說：全部法律和

先知都繫於愛天主愛人兩條誡命（~馬22:

40 ）。至於散見於上述各系統而慣稱為

四樞德：智德、義德、節德、勇德，則

早見於舊約，智慧篇 8:7 。

談過了道德之德外，如在本文一開

始已提及拉丁文之 Virtus 或複數 Virt
ut凹，是譯自希臘文之 Dynamis 而

Dynamis 之意思是力、能力等，因而新

約裡便本著猶太人一貫以具體事物來代

抽象名詞的傳統思想，來指我們今日所

慣稱的天（吏，而且將天使分為率領者、

掌權者、大能者（格前的：24 ），或掌權

者、異能者、宰製者（弗 1 :21 ﹔伯前 3:

22 ）數級，其用意與導源，無非以上述

諸不同等級的天便，來表示天主在與人

接觸時，所表現的不同的作用，也即本

著這一意義，連西滿術士，也被撤瑪黎

雅人稱為：「這人就是那稱為神的大能

者」（宗 8: 10) 

因而從上述一切可知，拉丁文

的rtus ’希臘文 Dynam悶，原意是指

天主的大能，思高譯本多次譯德能，具

體化指天使，然後引伸才論及道德之

德。是以讀者，尤其以拉丁通行本作藍

本的，不得不對 Virtus 這一字，有所

識別。

見2549舊約的倫理學、 425正義、 192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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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合的後代。關於德丹的家譜，聖

經上有兩種傳說：其一是創 10: 7 

及編上 l :9謂是辣阿瑪的兒子，雇

士的孫子，及舍巴的弟兄﹔其二

是創 25:3 及編上 l :32 謂舍巴和德

丹是約刻商的兒子，亞巴郎及其

績妻刻突辣的孫子。此第二傳說

更能證明德丹及其子孫同以畏的

更密切的關係。德丹不祇是一固

有人名，而也是民族名，即德丹

人。
(2) 德丹人是屬阿拉伯的一個重要民

族。在聖經上與特瑪人常相提並

論（依21: 13, 14﹔耶49汀，8，則25:

13 ）。他們善於經商（則38: 13﹔依

21: 13 ），以販賣騎馬的坐墊為著

（則 27:20 ），大概居於阿拉伯的

中部地區。聖經上有數個地方名

德丹者，可能都因人而得名。至

於它古時的正確地點，學者意見

不一，故從略。

2324 德羅

Delos, De/us 

愛琴海的一個島嶼。島上有阿頗羅

的著名大廟。島民善於經商，它的輝煌

時代是在公元前 315 166 年之間。在此

島上有一批猶太僑民，大都已加入羅馬

籍。在息孟大哥祭時期，羅馬的政府曾

下令通知此島上居民，要善待及保護猶

太人（加上 15 :23) 



十五畫

2325 德納

Denarius 

一種羅馬制的錢幣，以銀子作成，

故此思高譯本斟酌情形，有時直譯為

「銀錢」，有時音譯為「德納 J 。在這種

錢幣上，刻有皇帝的肖像及年號。價值

等於一個「達瑪」（希臘制），是葡萄園

工人一日的薪資（瑪 20:2,9,13 ）。在聖

經上曾多次提到這種幣值（瑪 18:28 ﹔

22:19﹔谷 12: 15﹔路 7:41 ﹔ 10:35﹔若 6:
7等），為耶穌時代最通用的硬幣。默6:

6謂﹒「麥子一升值一『德納』’大麥三

升也值一個『德納』．．．．．．」’是指戰爭
饑餓時，物價昂貴而言。

見 1782 貨幣。

2326 德彼爾
Debi 「 Dabir

人名及地名，原意不詳，「出

汗」’「（放置）於後邊（？）」。

(1) 厄革隆地方的國玉，當若蘇厄率
領以民佔領許地時，他曾同耶路

撒冷王阿多尼責德克及其它三王

聯盟抵抗，五王被若蘇厄戰敗，

同被殺死，屍體被丟在山洞中

（蘇 10:3-39)

(2) 猶大邊界上的一座城，在阿苛爾

山谷附近（蘇 15:7)

(3) 猶大山區中的一個地方，位於赫
貝龍西南，當若蘇厄攻擊南部城

市時，曾佔領此地（蘇 1 0 : 

兒，39 ）。後來在歷數所佔的山區

城池時，也曾提及此城（蘇 l 1 : 
21 ）。不過，這可能祇是暫時的

佔領及克服，而未能完全統治，

故此不久之後，有本地人的作

亂，而有放特尼耳的再度出兵將

此城克服，並因此英雄之舉而獲

2325 - 2327 

得加肋布之女見為妻（蘇 l 5: 1 于

17﹔民 l :11-15 ）。此後，這座城

被劃為肋未城（編上6:43 ）。德彼

爾在客納罕人時代，原被稱為克

黎雅特色費爾（蘇 15: 15 ）。對於

這地方的考證，曾有過不少的爭

執，但現在的學者大都謂目前貝

特米爾辛（ T. Beit Mirsim ）廢墟，

即古代的德彼爾城。在1926-1933

年間考古學家歐伯連（ Albright)

曾在此大事發掘，發現此城古時

佔地凡三公頃（一公頃等於一百

公敵，米突制）。在全聖地中，

為證實以民在歷史上的生活情

形，是最好的一座古城。蓋它的

歷史自公元前 2000 年始，連續不

斷延至 589 年為止，先後有十至

十三個居住層。在公元前 589 年

上，此城毀於巴比倫主拿步高之

手，自此消跡於歷史。

2327 德波辣

Deborah, Debora 

聖經上三個女人的名字，有「蜜

蜂」之意。

(1) 黎貝加的乳母。當黎貝加離家遠

行嫁給依撒格時，隨之同行（創

24:59 ）。死後，葬於貝特耳山邊

的一株橡樹下，並給這橡樹起名

叫「悲泣的橡樹」（創 35:8)

(2) 拉丕多特的妻子，是女先知，也

是民長。鑒於以民北方的各支派

大受客納罕人的壓迫，召來巴辣
克，命他聯合以民各支派抗拒敵

人，並保證他必獲勝利。於是巳
辣克召集了一萬納斐塔裡及則步

陸的子弟兵，及其它支派的輔助
軍，共同與息色辣所率領之敵軍

交戰，大獲全勝。敵軍大將亦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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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死。戰後德波辣同巴辣克合作

凱旋歌。德波辣因此而被稱為

「以色列的母親」。此一戰役是以

民各支派之間彼此互助合作的表

現，是西乃山盟約的結果。德波

辣不同於其他民長者，是她的任

職期限最長，其他的民長都比較

短暫（民 4:5)

(3) 托彼特的祖母，多俾亞的曾祖母

（多 l :8) 

2328 德里拉

Delilah, Dalila 

苟勒克地方的一個女人，可能是培

肋舍特人，與三松戀愛，受培肋舍特酋

長的賄路及指示，以罕有的耐心及花言

巧語的手段，來探聽三松大力的來源，

終獲所望，知三松的秘密：「剃刀從未

接觸過我的頭，因為我在母胎時，就是

獻於天主的人」（民 16: 17 ）。於是德里
拉將他的長髮剪去，將他交給酋長，是

為三松的悲慘下場之始（民 16:4 20 ）。

見 1561 納齊爾、 2578 獻身者。

2329 德瑪斯

Demas 

人名，來自希臘文，有「平民」之

意，是羅馬的教友，保祿的合作者，曾

同保祿致候哥羅森教會的信眾（哥4: 14) 

及費肋孟（費24 節）。按弟後4: 10 「德

瑪斯因愛今世，已離棄我（｛呆祿），到

得撒洛尼去了」。後來的傳說，基於上

述的事跡，多對他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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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0 德爾貝

呂考尼雅的一座城，位於安提約基

雅及依科尼雍之間的大公路上（宗 16:

I ）。羅馬人在公元前 65 年，將之劃歸

卡帕多細雅，但後來又獨立，終於公元

41年喀勞狄皇帝將之劃入羅馬迦拉達行

省。當保祿同巴爾納伯第一次遠行傳教

時，在呂斯特辣群眾用石頭砸了保祿之

後，第二天便來到了德爾貝傳教（宗 14:

6,20,21 ）。第二次傳教時亦曾舊地重訪

（宗 16: 1 ）。有些學者基於宗 20:4 謂德

爾貝是加約的家鄉，但持反面意見的

人，為數亦不少，蓋德爾貝除了是固有
名詞外，亦可以當形容詞用，有「民

族、部落、家族」的意思。

2331 德訓篇

Sirach, Ecclesiasticus 

德訓篇是舊約七本「智慧」或「哥︱︱

道書」之一，也是最長，內容最豐富的

一本。按聖熱羅尼莫所說的，德的原

著，題名為「藏言」（希伯來文：

Mishele ）。希臘拉丁教父時代，則稱

為「息辣之子耶穌的諸德智訓」’或簡

稱「德哥︱︱」﹔有些古抄本和古譯本則稱

為「息辣的智慧」或「息辣之子耶穌的

智慧」。拉丁教會稱它為「教會經典」

( Ecclesiasticus 這名詞於教會初期原泛

指一切次正經，後專指德。拉丁通行本

隨之），因為是初期教會的「望教必

讀」。中國教會的傳統名稱是「德訓

篇」，因而隨之。

1. 作者與寫作
德的作者，按希臘譯本，是「息辣

之子耶路撒冷人耶穌」 50:29﹔（參閱希

臘譯本序言），但希伯來文本殘卷，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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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滿」為﹔作者（殘卷 50:28 ﹔ 51:

37,38 ）。究竟作者是誰？問題仍待解

答。現代學者，暫仍以希臘譯本的耶穌

為作者，關於他的生活，請參閱希臘譯

本序言及 50:29-51 :38 ° 

在大亞歷山大時代（公元前 3 3 6-

323 ），希臘文化開始侵入希臘帝國的

附屬園，因此，希伯來人也漸漸拋棄聖

經的智慧和希伯來的傳統，而崇尚希臘

的外教哲學與習尚。為了針對這不良的

趨勢，德的作者便寫了這本書，一再以

聖經的人生觀和而且傳的禮教，昭示他的

同胞，叫他們追求真的智慧並按照這智

慧生活。這智慧就是「敬畏上主」（ l: 

6,25) 
至於本書的寫作時代，大概該是公

元前 195-169 年間，因為：

1.1 作者的孫子於厄威革特王為王的

三十八年上（公元前 132 131 年）

到了埃及（見希臘譯本序言）。因

此，若以三十年為一代計算，則

他的祖父耶穌應生活於 200-170

年間﹔
1.2 德50: l 26所讚頌的息孟大司祭，

任職於 220 195 年間。從該章的

文字分析，他好象是剛去世不

久，因此，本書的寫作年代不能

早於 195 年﹔
1.3 生活於巴力斯坦的作者，對希臘

色霎苛朝的安提約古四世，於公

元前 169-168 年劫掠聖城和聖殿

一事，隻字不提，因此，本書應

寫在 169-168 年之前。

2. 內容與分析

德以「智慧」為道德與宗教的中

心，並以此來燭照宗教、國家、社會、

家庭的制度、個人處世接物的規則、三

綱五常的禮教等，因此，重奧斯定稱它

為適合各階層人士的道德經。全書的最

高峰，就是論「位格化的智慧、」的一章

(24﹔參閱歲 8 ）。由於本書的教訓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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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界人士和人生的每一個階段，且又

是祖傳錢育的集大成，因此，缺乏有系

統的結構。為了方便讀者的搜索與研

究，我們只將本書的內容，按類別分成

下列五項：

2.1 論智慧：智慧的起源與尊高（ l: 1-

10 ），智慧的效果（ 4:12-22)

應專務智慧（ 6:18 23 ; 38:25 39: 

15 ），智慧的美妙（ 14:22-15:

21 ），智慧的真偽（ 19:18-27)'

智愚的比較（ 19: 15-20:30 ），智

愚的分別（ 21:12-31 ），頌揚智慧

(24:1-47) ，勸人尋求智慧（ 51: 

18-38) 

2.2 論上主的化工並人對天主的本

份：上主的智慧（ 16:24 18:14)' 

上主的照顧（ 33:7-15 ），報復罪

人（ 16:1-23 ），默思上主的化工

( 39: 16-42: 14 ），依恃上主（ 2: 1-

15 ），祈穩與獻祭（ 34:21-35:

26 ），呼求上主的仁慈（ 3 6: 1-

19 ），戒絕讓謗與攻打私欲（ 22: 

33-23 :6 ），敬畏上主方為智者（ I: 

11-25 ），真正的護佑何在（ 34: 1-

20 ），讚美上主的化工（ 42: 15-43: 

37 ），讚美猶太民族的先烈（ 44: 

卜50:26 ），息辣之子耶穌的祈禱

(51:1-17) 
2.3 論當戒之惡：誘惑（ 2:1-6 ），當

戒避之事（ l :26-40 ; 4:31-.6:4; 7: 

1-19 ），躲避罪惡（ 21:1-11)

口舌與姦邪之罪（ 23:7-38 ），口

舌的不慎（ 19：卜 17 ），罪的惡果

( 26:25-28:30 ），懦怯（ 4:23-33 ; 

41:16-24 ﹔ 42:1-8 ）。
2.4 論當行的善：明智應有的條件（ 8: 

1-22 ; 11:31-12:19; 18: 15-33) ' 

娛樂的規則（ 36:20 37:29 ），端

莊（ 3:19-26 ），節操（ 11:7-30)'

善用財貨（ 13:30-14:21 ; 31 :3 

11 ），借貸與作保（ 29:1-35)

救濟貧乏（ 3:33-4:6 ），友誼（ 6: 

1329 



2332 

于17 ﹔ 22:24-31 ），勸勉家長（ 33: 

16-33 ），教育子女（ 30：卜 13) ' 
宴會（ 31:12-32:17 ），積葬（ 38: 

16-24 ），講究衛生（ 30: 14-31 :2 ; 

37:30-38: 15 ），孝敬父母（ 3: 1 
18) 

2.5 論人品：善人與惡人的區別（ 32: 

18 33:6 ），硬心與智心（ 3:29-

32 ），婦女（ 9:1 13 ; 25:17-26: 

24 ），來往之道（ 4:7-11; 7:20 

40 ; 9:14-23 ; 13:1-29 ; 22: 1 
23 ），依恃與失望（ 2:14-21)

王侯當有的智慧（ 9:24-10:22) ' 

光榮的事（ 10:23-11:6 ﹔ 25: I 

16) 

3. 原著、中文譯本、正經性
德的原著，是希伯來文，因為：

3.1 希臘譯本序言說明本書譯自希伯

來文﹔
3.2 聖熱羅尼莫說自己曾參考過德的

希伯來原文本﹔

3.3 第五至第十世紀的猶太經師以及
塔耳慕f辱，曾多次引用希伯來文

的德：

3.4 第十世紀初葉，猶太經師

Saadias 說德是西滿（或作西默

盎）的作品：這與德的希伯來文

殘卷所說的同（見上）

3.5 在開羅的廢書庫（ Cairo Geniza : 

1890-1900和 1931 年），在谷木蘭

( Qumran : 194 7 ）和在瑪撒達

(Masada : 1958 、 1960 和 1963

年），都先後發現德的希伯來文

殘卷﹔所發現的殘卷的總和，為

全書的五分之三強。這些殘卷經

聖經學家的細心研究後，證明是

德的原文。

由於德的原著巳失傳，而發現的希

伯來文原文本又只是殘卷，因此，思高

聖經學會出版之德，譯自希臘文七十賢

士譯本，同時借鏡希伯來原文殘卷。但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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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於拉丁通行本是我們拉丁教會自

古以來的用本，而這通行本又與七十賢

士譯本頗有出入，因此，聖經學會將這

兩本譯本一同譯出：相同之處用大字，

拉I通行本多加的字句，則用小字排

印，以示分別。
至於德的正經性，不論希臘教會、

敘利亞教會或拉丁教會，從開始便承認

它是正經，只是十六世紀興起的誓反教

徒（今稱基督教徒）對德的正經性加以

否認，但脫利騰大公會議（ 1546年）欽

定聖經書目時，一再清楚將德列為正

經。至於猶太人，最初都以德為正經，

但是後期的猶太人（說得準確一點：法

利塞人） ' ( 1 ）由於德是後期作品，書

於厄斯德拉和乃赫米雅制定聖經書目

（公元前第五世紀末）之後，（2）由於德

沒有提及法利塞人信的復活道理，（ 3)

由於德袒護大司祭區多克（ Zadoq ）的家

族（希伯來文殘卷51: 12 ），這大司祭的

後裔是法利塞人所憎恨的撒杜塞黨，因

此，負責審核聖經正經性的法利塞人，

將德放在次正經之列。

見2340 廢書庫、 723 谷木蘭、 525 死海、

2224瑪撒達堡、 1894智慧書、 2087聖經書目。

2332 德默特琉

Demetrius 

人名，原文（希臘文）之意是「屬

於德默特（女神）的人」。聖經上以此

為名的人凡四：
(1) 默德特琉一世索特爾（公元前

162-150 ），是色霎苛王朝的國

王，色霎苛四世的兒子在謀殺安

提約古五世及裡息雅之後，自稱

為玉。選立阿耳基慕~猶太大司

祭，並派大將巴基德強行使猶太

人認可這一任命。在他與其敵人

亞歷山大巴拉作戰時，曾以優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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昀條件來向約納堂瑪加伯表示好

感，以圖獲其支援。約納堂將恩

惠收下，卻始終忠於亞歷山大，

德氏結果失敗，身亡戰場（加上7:

1-10,50﹔加下 14:140)

(2) 德默特琉二世（公元前 145-138 , 

129 125 ）：是前者之子，故此亦
是亞歷山大巴拉的敵對者，將亞

歷山大戰敗，結果後者逃亡至阿

拉伯而被暗殺，如此，德氏乃正

式為王，全權在握，不過亞歷山

大的大將特黎豐心有不甘，扶立

前者仍尚年幼之子為王，名安提

約古六世。約納堂瑪加伯仍一直日

往日擁護後者。因而得到不少有

利於猶太人的恩惠及特權。德默

特琉二世受帕爾提（ Parthi ）人的

侵害，結果在某一戰役中被俘

榜，受監禁達十年之久。其後雖

獲得白由及主位，但大勢已去，

幾年後又被埃及王仆托肋米四世

戰敗，逃至提洛’被人暗殺而身

亡（加上 10 ﹔ 1 1; 14:1-3) 
(3) 厄弗所的銀匠，以製造阿爾特米

女神的銀龜為生，贏利甚大。他

怕保祿的宣議會影響他的生意，

乃糾合同行及本地居民起來騷

動，反對保祿。保祿只好離開厄

城往馬其頓傳教去了（宗 l 9:23-

20:2) 
(4) 一位善良的教友，曾受到若望宗

徒的讚揚及褒獎（若三 12 節）

2333 德殼斐羅
Theophilus 

人名，意謂「天主的友人」。此人
之名只見於路及宗二書的序言上。在路

1: 1 稱其為「尊長」、「鈞座」，在宗 l : 
1 只簡單指出其名，但二者同為一人，

毫無疑問。

至於德教斐羅究為何人，其說不

一：有人以為此名祇是在文學上一個假

造的虛名，而實無其人。擁護此說的人

不多，蓋於希臘羅馬帝國時代沒有這種

習慣。相反地，書前提其真實姓名，並

冠之以序的習俗，卻是很普遍的。目的

不外是藉此增高書價，藉使該書得以廣

傳。舊約的2日下及德二書就是受了這種

希臘習俗的影響。路 1 : 1 稱之為「鈞

座」’可見此人是一位顯貴的人物，蓋

「鈞座」是對高級官員，主日總督、省長

等人的稱呼（見宗 23:26; 26:25 ），是

以不少學者以為德教斐羅貴人是在路及

宗二書問世的中間時期，信奉了基督

教，因而宗 1:1 再無「鈞座」之銜出現。

又教會的古代傳說，以此人原為安提約

基雅貴族，經伯多祿之手而受洗入教，

後被宗徒委任為安城及凱撒勒雅教會的

主教。

2334 廟

Temple, Fanum 

在思高聖經譯本上，幾時有廟、廟

宇、神廟或神殿出現，皆指外教敬禮邪

神的殿宇而言。以民崇拜祭祖上主天主

的地方，則常稱為聖殿，或上主的殿宇

即耶京的聖殿。

聖經上所提及的廟宇並不太多，要

者有：舍根城的巴耳貝黎特神廟（民 9:

4,27 ,46 ），培肋舍特人的神廟（編上 10:

10 ）。在聖經上所特別強調的，另一種

敬邪神的地方是高丘（見高丘條），是

以也有數次將高丘與神廟連在一齊，稱

之謂「高丘上的神殿」（列上 12:31 ; 13: 

32 ），或「高丘上的廟宇」（列下 17:

凹，32 ﹔ 23: 19 ）。在加上去的，44提到卡
爾納殷廟。關於這座廟宇，學者們皆認

為是敬禮阿塔爾加提斯女神的廟宇（見

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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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下12:26 ），而這位女神亦就是聖經上

所說的阿市托勒特女神（民 2: 13﹔撒上

7汀，4 ）。加下 14:33 記載妄自尊大的尼
加諾爾曾誇下海口，要將耶京上主的聖

殿夷為平地，將祭壇拆毀，另給雕尼素

修蓋一座壯麗的廟宇。

見 1609 高丘、 362 卡爾納殷。

2335 廟倡

Hierodules, Hieroduli 

古代外教民族以賣淫而維持邪神敬

禮的一種方式。在不少的神廟中，養有

大批的青年男女，以賣淫為業，其收入

供神廟之開支，尤其見於埃及的依息斯

(Isis ）女神，巴比倫的依市塔爾女神及

客納罕的阿市托勒特女神的敬禮，及在

敬禮她們的許多廟宇中，成為一種宗教

上的職位，且享有法律上的保障（見哈

慕辣彼法典）

這種行為是梅瑟法律絕對禁止的

（申 23: 18等），亦是先知們嚴詞責斥的

物件（見歐 4: 12 等 8: 1 ﹔米 l :7 ），因為

這對嚴肅的雅威敬禮完全是一種污辱及

褻潰。

以民受外教人的影響，亦曾有過這

種傷風敗俗的惡行，格外是在惡君勒哈

貝罕時代（列上 14:24 ），幸有阿撒及其

于約沙法特二位君王興起。將這種淫蕩

的惡習由百姓中產tl除（列上的 12 ﹔ 22:

47﹔參見列下 23:7 ）。其後在宗教的大
危機時代，外邦人竟曾毫無忌、愕地，在

耶京聖殿中以廟倡的方式縱情歡樂（加

下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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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6 廟妓

Hierodules, Hieroduli 

思高譯本以此名指在廟內賣淫的女

性，至於男性，則用廟倡。

見 2335 廟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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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8 廢址

Khirbet 

原文來自阿拉伯文，意謂「被毀壞

的地方」’或「被放棄的地方」’是在

聖地地理上常用的名詞。它與廢墟不同

的地方，是廢墟多是山丘形狀，外表看

不出曾有人居住過，但它的下面卻包括

數個或十數個文化居住層。廢址的歷史

較廢墟為短，也不一定呈山丘狀，並且

它的斷牆廢壁仍然存在，使人一看便知

道是曾經有人居住過的地方。

見 237 巴力斯坦考古發掘。

2339 廢墟

原文來自阿拉伯文，意謂小山丘，

高度有限，成圓錐形，上頂平坦。在聖

地這種山丘是屢見不鮮的。它們成了考

古學家挖掘的物件。原來這些山丘不少

是有人曾經住過的。最初的居民自然找

尋這種不太高的山丘來定居，因為可以

更容易自衛。普通在它的附近皆有水

泉，以供居民食水之用。但是日久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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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往往因著天央人繭，比如水旱之災

或戰爭疾病等，全村的人口盡形喪亡無

遺。房屋漸次倒塌，再經風沙走石的掩

蓋，而再形成原來山丘的形狀。過一些

年代之後，可能另有其他的遊民，基於

同樣的理由，搬來造屋居住，如此一層

層的居住下來，而形成不同的文化層或

居住層，愈上層距離我們愈近。這種被

沙石掩蓋了的，被人放棄的村莊，在考
古學上皆以廢墟來名之，而成了專門的

術語名詞。它們外表看來是荒山丘一

座，可是在它的下面，卻掩埋了不少年

代的文化，對考古學作出了非常大的貢

獻。

見 237 巴力斯坦考古發掘。

2340 廢書庫

Geniza, Genizah 

希伯來文「革尼匣」一詞有秘室、

保險室、文庫及寶庫之意。這種暗室的

存在，來自猶太人對於宗教熱誠的習

慣。在其中所保存的書籍，計有任何被

人褻演過的聖經中的一本或全部，任何

一本聖經在書寫時，在同一頁犯過三個

錯誤者，一切次經、偽經或其他被經師
們認為含有邪教異端邪說的書籍，一切

不規則的公民文件（如有非依猶太方式

所寫的日期，內有非猶太人之證詞者

等），一切與聖經接觸過的物件，及一

切含有天主聖名的聖名的書籍等。以上

所列舉的文件書籍，若作者非猶太人，

則應全部焚燒，若不知作者是否為猶太

人時，則一部份燒掉，另一半保存「革

尼匣」內。

普通這種脖藏室建於會堂之側，但

有時以牆壁、頂樓、墳墓或洞穴充之，

要者是一定要暗密，為人所不能及者，

如此使在其內所財藏的書籍，因年長日

久來自行毀滅﹔但不料因中東地區的天

氣，非常乾燥，故此這些書籍，竟能保

存至數千年而不壞，致為千百年後學人
所發現。

其中最驚人的發現，是上一世紀開

羅某一古會堂，在裝修時被發現的。它

成了最著名的古財藏室。此會堂原是基

督徒敬禮聖彌額爾的聖堂。公元 888 年

賣給猶太人，而改修為猶太會堂。

FO qd vv z’,‘ Quv auv EE [ s a a

’
，
也

.I MW 

lli 
個
用
叫
郎

神
即
F
H划

,EE

--&

EHMW 

』
阿n
v
s

“
u

h
回
民
a
S

E
冒
z
e
e

aEFF A--- A
『

qd 
門
正

聖經上所記載猶太人歷年慶節的分

佈情形，不外如下：

提市黎月初一是新年，記念原而且之

被造。按猶大人的傳說，人之被造是在

秋季，會堂中的禮儀頗為隆重複雜，回

憶及記念堂祖們的事跡，格外是依撤格

之被祭獻。
提市黎月初三，齋戒，以記念革達

裡雅的被害（列下 25:22-25﹔耶 41: 1-
3 ）。 當時他是拿步高玉委派代理巳力

斯坦的官員。

提市黎月初十，「贖罪日」（肋 16:

29-34 ），齋戒，以記念梅瑟在獲得天

主赦免以民敬拜金牛之罪以後的再度下

山（西乃山）。禮儀最為繁重，百姓守

24 小時的嚴齋，整日在會堂中祈禱讀

經，並回憶從前大可祭在耶京於這一天

一年一度進入至聖所的隆重儀式。
提市黎月十五日，帳棚節（肋 23:

34-36﹔若 7:2 ），以記念以民昔日出離

埃及前的準備工作，每家每戶都在自己

的庭院中搭起帳棚，以象徵以民在曠野

中所居住的帳棚（厄下 8: 14 ）。這個慶

節本來是一連七天慶祝，也算是秋收的

結束，百姓將一些收成獻給會堂（厄下

8: 18 ），本月之二十一日是樹枝節，二

十二日召開盛會（戶 29:35-39 ），二十

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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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結束五書的一年誦讀。自下一安息

日起，重新由創 1: 1 開始會堂中的五書

誦讀，故這一安息日稱為「在起初」安

息日，以五書之第一詞為名。

基色霎月二十五日，是祝聖聖殿

節，記念瑪加伯兄弟在戰勝安提約古厄

丕法乃之後，光復聖殿，重新在其內舉

行祭紀的史跡（加上 4:52-56 ﹔ 2日下 10:

1-8﹔若 10:22 ）。
太貝特月十日，百姓齋戒，以記念

拿步高王包圍耶京（列下 25)

阿達爾月十五日，是大喜日，記念

昔日哈曼誓將猶太人消滅淨盡，但弄巧

成拙，招來了自身喪亡，而猶太百姓卻

獲得了救援，保全了性命（艾 9: 2 0-

32 ），若逢閏年，則此一慶典移至閏阿

達爾月之十五日慶祝。

尼散月十五日，逾越節或稱巴斯卦

節，記念以民昔日出離為奴之地一埃

及。稱為逾越節，因為天主的使者，為

救以民曾「逾越」全埃及，將全國的長

于盡行殺掉。這個節日一連八天慶祝，

八天的最初及最後兩天（ 15•16•21·

22 ），是最隆重的四天。在此慶典期

間，一連七日不准吃有酵餅，故稱為無

酵節（肋 23:6 ），甚至煮食用的鍋碗，

亦都是特別備制的，在這節日之前，不

准從事收割農產品。

息汪月初六，五旬節（出23:16-19;

肋 23:15-21 ）。五旬節之命名，是因為

它在逾越節後的五十日慶祝。這一節日

的設立，是因為按傳說，在這一天，天

主在西乃山上將法律賜與梅瑟﹔在這一

天，百姓應將初熟之果獻於上主。

忌、汪月二十四日，百姓齋戒，以記

念雅洛貝罕與南國猶大分裂（列上

12) 
塔慕次月十七日，百姓齋戒，以記

念在這一天，於不同的年代上，以民所

遭遇的五種不幸：

(1) 梅瑟將第一次的兩塊石板摔碎

（出 32:19)

1334 

(2) 希臘人將邪神像置於耶京聖殿中

（加上 1 :54 64﹔加下 6:1-11)

(3) 希臘人將法律書焚毀（加上 l :56 

60) 
(4) 聖殿中長明不熄的燈火，在這一

天熄滅﹔

(5) 羅馬人攻破了耶京城牆。
阿布月初一，齋戒，記念亞郎逝

世。

阿布月初九，齋戒，記念耶京及聖

殿遭浩劫。

厄路耳月初七，記念耶京城牆在乃

赫米雅領導下的落成奉獻禮（厄上6: 1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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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寶貴的文獻是一本新約書目，稱

為「慕辣托黎殘卷」，因為是由大歷史

家A.Muratori在 1740年所發現的，今存

於米蘭圖書館。經文包括八十五行，原

文似是希臘文，目前所保存的拉丁譯

文，也許是在加裡雅（ Gallia 法國）為

生的。著作的地方是羅馬，著作的時期

大約是公元 170 180 之間。作者是誰，

無法確定。有些學者認為是羅馬人聖希

頗裡托，也有些以為是羅馬的司祭加

約，這都是些臆測而已。關於新約正經

書目組成的歷史，雖然文件不全，但價

值甚為巨大。在開頭所存的半行指示馬

爾谷福音，在前行或幾行內，作者必提

及瑪竇福音無疑。文件之末端不全，無

法推測這作品結尾到底寫了些什麼。由

現存的經文，我們可以看出寫作本書的

四大原則：

(1) 有些書是全體教會認為「聖」的，

故此應公開誦讀，即為：四福

音、宗、保祿十三封書信（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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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缺）、默、猶、若望一書和二

書﹔按某些批判學者的修繕，還

有伯前、伯後，缺雅。

(2) 有些書不是為全教會尊為「聖」

的，其中有伯多祿默示錄：
(3) 有些書不可公聞在集會中誦讀，

可是信友可隨意誦讀，因為由這

些作品可獲得不少神益，其中有

赫爾瑪牧者還有智慧篇 但此

句頗有問題，學者的意見不一。

(4) 還有些書是教會不能接受的，因

為這些作品，或屬偽經，或為異

端教派所著，如保綠致勞狄刻雅

人書等。

此外，還應注意兩件事：

(I) 作者寫作的對象，不是某地方教

會，而是全世界教會。「七個教

會」即為保祿所訓誨的羅、格、

迦、弗、哥、斐、得、和若望默

示錄1 3中所提及的小亞細亞七個
教會，都指示全世界的公教會。

「七」這個數位是個象徵的數位，

表現全然、完備等意。假使我們

注意依肋乃也接受了希、雅、伯

前、伯後為聖經，而也憶及他的

書目與羅馬教會相同，那末，可

推斷公元二世紀末，羅馬教會的

聖經書目已經編定了。

(2) 這書目的語氣是帶有權威的口

吻．．．．．．「我們接受，我們拒

絕」．．．．．．等句。哈爾納克博士

(Harnack ）說﹒這書目的文氣筆

調很足以表示羅馬教會主主首的權

威。

見 2087 正經書白、 1942 象徵、 2381 數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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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名，有「智者之城」的意思。

在默德巴的錢般地圖上有刻文謂：

「摩丁，今之摩狄塔（ Moditha ），昔日

曾是瑪加伯人的家鄉」’以希臘文寫

成。考古學家業已證賞它就是今日的米

狄雅（ Midiya ），位於耶路撒冷西北約

三十公里，因其地勢險要，是屯兵駐軍

的理想之地。

耶京的可祭瑪塔提雅因不堪宗教的

迫害，舉家遷來摩丁避難（加上2: 1 ）。

安提約古國主的手下前往策劃誘惑，企

圖致司祭於同流合污之境，背棄宗教，

但司祭忠心耿耿，不為所動，且將來人

殺死（ 1J日上 2:15-25 ），自此揭開了瑪加

伯戰爭的序幕，不久瑪塔提雅死去，被

葬在摩丁（加上 2:70 ）。其後，陣亡的

兒子猶大及約納堂也都葬在此城，並建

立了記念碑（加上 9: 19 ; 13:25 ; 27: 

30 ）。息孟的兒子若望在前赴戰場攻擊

耕德巴之際，曾帶兵過宿於此（加上 16:

4) 

2344 摩夫
Moph 

兒 973 門非斯。

2345 摩勒
Moreh More 

地區名，「教師」之意。這個地名

出於亞巴郎蒙召的記載上。當亞巳郎七

十五歲時，離開哈蘭，進入客納罕地

後，便住在靠近舍根的「摩勒橡樹區」

（創 12:6,7 ）。此地是客納罕人的聖地，
這由聖經上的記載可以知道（蘇 24:

1335 



2346 畫五十

25,26﹔民 9:37 ），蓋高大的樹木及茂盛

的森林，為古代的東方民族，向來是崇

拜及占←的理想地。這與中國民間古老

的宗教信仰頗為吻合，是由於人類的心

理所使然，蓋參天的古木，很易引起人

們對生命及複生的聯想，因而起敬起

畏。

就是在這地方，上主顯現於亞巴郎

說：「我要將這地方賜給你的後裔」（創

12:7 ），也是在這裡，雅各伯猶如亞巴

郎為上主立了一座祭壇，稱之謂：「大

能者以色列的天主」（創 33:20 ），並在

這地方掩埋了外邦的神像及耳環（創35:

4 ）。數世紀之後，若蘇厄率領百姓復

在此地與上主立了盟約，並立石為證

（蘇24:23-27 ），又「在舍根的紀念碑前

那棵橡樹下」’阿彼默肋客被立為王
（民 9:6 ）。最後勒哈貝罕繼撒羅滿為王

（列上 12: 1 ），以及北國以色列的雅洛貝

罕被擁稱王（列上 12:20 ），皆都發生於

此地。由此可見「摩勒橡樹區」是一個

具有十分重要歷史價值的地方。

可惜的是目前在舍根地方，己絕無

僅有地祇剩下了三兩棵古老的橡樹，且

亦沒有傳統的證據，是否這幾棵橡樹的

所在地，就是舊約上屢次提及的「摩勒
橡樹區」

摩勒山：是依撒加爾支派內的一座

山，約五百公尺高，今名達希山（ G. 

Dahi ），在基耳波亞山西北，靠近依次

勒耳平原。基德紅民長曾駐軍於此（民

7: 1) 

2346 摩阿布

Moab 

地區及民族名，其意有兩種解釋：

即來自希伯來文的「門阿比」’意即「由

父所生者」﹔或來自「木阿比」’意謂

「父親的水」（即父之遺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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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區
摩阿布’，東有敘利亞，阿拉伯曠野

為界，西有死海及約但河下游，南達則

肋得河（即今之赫撤山谷河床），只有

北方的界限，隨政權軍勢之盛衰而時有

所變吏，歷史上則統稱以阿爾農河為界

（戶21:26-30 ）。這是一片不太廣大的地

區，在其全盛時代，也不過是南北長九

十六公里，東西寬五十七公里。這個地

區原為厄明民族的國玉（申2：凹， 11 ) ' 
為摩阿布人所強佑。考古學者，發現此

地在公元前六千年左右，即已有人煙存
在，其地質不太肥訣，除中原地區有水

源存在，可供農作物生長之外，大都是

乾旱地帶，是以人民多以牧業為生。

2. 民族
創刊 30-38 強調摩阿布人及阿孟

人，與以色列民族有血統上的關連，事

實上，由他們語言、文化及習尚來看，

即可知此說之不誤。

當以民進入許地時，未曾騷擾摩阿

布人，只從其東面而過（申 2:9﹔民 11:

15﹔編下 2: 10 ）。此時摩阿布人王巴拉
克聞名心驚，卻不敢出而迎戰，只是召

巴郎術士來向以民咒詛（見戶口－24：，蘇

24:9 ）。摩阿布同以色列民族雖為世仇

（申曰：3 6 ），但在歷史上亦曾有過不少

友誼的表示（編上 4:22 ﹔ 8:4：，依 16:4 ﹔

耶40: 11 ），及聯婚的實例（厄上9:1:，厄

下13:23 ）。達昧的祖先放貝得即由摩阿

布婦女盧德所生（慮 4: 10，日， 17 ），達
味遭受迫害時，亦曾將自己的家人寄託

於摩阿布主的保護之下（撒上 22:3)

但是在宗教方面，以民也受過不少的毒

害，在史廷以民的一些男子因與摩阿布

女子行淫，而陷入其邪神的宗教敬禮，

向巴耳培放爾頂香崇拜，而受了天主的

懲罰（戶 25:1-10 ），民長時代更受其武

力侵襲（民 1:16 ﹔ 3: 12 ）。

但綜觀以民的歷史，摩阿布似乎是

一向居於以色列民族的下風，聖經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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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其國王厄革隆被民長厄胡得所刺殺之

事（民 3:12-30 ）。其後，在撒烏耳、達

味及撒羅滿時代，管受治於以民（撒上

14:47﹔撒下 8:2：，編上 18:2,11 ﹔列上4:

日， 14等）。撒羅滿死後，雖曾一度乘以

民南北分裂互相爭鬥之際，擺脫以民的

枷鎖而獨立，但在北國國王敷默黎

( 885-874 ）時代，重新稱臣納貢（列下

3:4 ）。摩阿布王默沙曾就對耶屬蘭（北

國王852 841 ）及約沙法特（南國玉870-

848 ）的戰爭及勝利大事渲染吹噓（見默

沙碑文）。其後，大馬士革王哈匣耳佔

領摩阿布地區（列下 10:33,34 ），但為

時不久又被雅洛貝罕二世（北國王783-

743 ）所收復（亞 6: 13 ）。此時強大的亞

述帝國正在國勢強盛，銳不可當之際，

近鄰諸小國皆望風披靡，於是摩阿布以

及近二百年來統治摩阿布的以色列圖，

都漸次落入亞述的勢力範圍，亞述帝國

滅亡之後，摩阿布及南國猶大又成了巴
比倫帝國的侵佔物件，繼之有波斯帝國

的興起及統轄，最後更受到阿拉伯人及
納巴泰人的踩繭，乃一甜頭不振，再無重

見天日之希望，應驗了先知們的預言

（依 15; 16﹔耶 48﹔則 25:8-11 ﹔寮 2:8-

3. 語言及宗教

由摩阿布人王默沙的碑文上證實，

他們所用的語言，是一種古客納罕語，

與希伯來文如出一轍，十分近似。他們

敬禮的神明是革摩士神，「默沙碑文」

便可視為向此神祇的一篇祝頌詞。默沙、

王在戰爭危機迫近的時候，曾殺己子祭

革摩士神，以求京都之解圍（列下3:27)

此神有時與阿市托勒特神同時出現，此

證實摩阿布人亦是繁殖神的崇拜者。

2347 - 2349 

2347 摩拉達

Moladah, Mo/ada 

城名，意謂「出生」或「來源」

位於聖地南方乃革布地區（蘇 15:26) ' 

屬於西默盎支派（蘇19:2﹔編上4:28 ）。

充軍後，猶大子孫歸來居於此地（厄下

11 :26 ）。關於現今的確切位置，學者們

固有智仁之見，但多數主張它位於古羅

馬大路之邊，在貝爾舍巴之西南約二十

二公里處。考古學家在此發現了一座很

大的古村莊廢址，及不少的水井。

2348 摩肋客

Moloch 
見 542 米耳公。

2349 摩黎雅

Moriah, Moria 

地區名，意謂「天主自會照料」（創

22:8 ）。亞巴郎遵主命，在這地區的一

座山上，應將其獨子依撒格殺死祭獻於

上主（創22:2 ）。至於這座山確在何地，

至今仍無確切答案，只憑聖經上的指

示，不能斷定，蓋聖經上只籠統地說：

當父子兩人離開貝爾舍巴首途之第三

天，看見了那個地方（創 22:4 ）。後期

的聖經及猶太人的傳統，皆以為摩黎雅

山就是撒羅滿為上主修建聖殿的地方，

也就是在耶步斯人放爾難的禾場（編下

3: 1 ）。但這種意見郤很難自圓其說，蓋

第一：此處非自遠處所能兒到者，與創

22:4所說不合﹔第二：在編年紀以前的

聖經著作曾屢述聖廠（見撒下24:25﹔編

上21 :26﹔列上6等），向來末將聖殿殿

址與摩黎雅混為一談，編下 3: 1 乃第一

次強調此說。因此，有些學者認為摩黎

1337 



2350 2355 畫五十

雅應在舍根的摩勒橡樹區或其附近。此

說有摩勒的宗教重要性（見該條），撒

瑪黎雅人的傳統以及希臘譯本將二名混

為一談為證﹔但另一方面自貝爾舍巳至

摩勒有 144 公里，為三天的行程似乎太
遠，雖然並非不可能，但距耶京卻只有

48 公里，的確又似乎太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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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有「銷鏈」或「束縛」之意，

是以晨在曠野中的第二十九處紮營地，

在梅瑟敗於阿辣得王改變曠野行程之

後，領導百姓向紅海（戶 14:25 ）進發的

營地之一（戶口：30,31 ）。此地現名瑪

德依辣（ Madeirah)

2351 摩色辣
Mosera 

見 2350 摩色爾。

2352 摩爾德開
Mordecai, Mardochaeus 

人名，意謂「屬於默洛達客（神）的

人」’屬本雅明支派，收納哈達撒（亦

名艾斯德爾）為養女（艾 2:5-7 ），因她

美麗非凡，而被選為波斯王后（艾 2:

17 ）。摩爾德開全家隨同耶苛尼雅玉在

公元前 598 年為拿步高充軍異地，但實

際上這次的充軍比摩爾德開生活的時代

（波斯王薛西斯時代），要早過一百餘

年，故此這只是一種自由方式的敘述。

摩爾德閒破獲兩太監謀殺國王的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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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時，托艾斯德爾轉告國玉，圓玉乃將

二人處以極刑（艾2:21-23 ）。其後，因
不禮大臣哈憂而獲罪，哈曼企圖報仇，

要殺死國內一切猶太人。摩爾德開再經

過艾斯德爾向國王周旋說惰，結果哈曼

招了殺身之禍，而他的地位由摩爾德開

取而代之（艾 3:1-10 ）。猶太人獲救之

後，大事慶祝，並立了「普陵節」（艾9:

26 ），以資紀念。加下的：36 稱「普陵

節」為「摩爾德開節」

2353 摩勒舍特

Morashtite Morasthites 

地名，意謂「所有地」或「佔領

地」’米該亞先知的家鄉（米 l : 1 ﹔耶26:

18 ）。此地之全名，應為「摩勒舍特加

特」（米 1: 14 ，意即加特的所有地）。而

出生此地的米該亞先知，在聖經上被稱

為摩勒舍特人（米 l : 1 ﹔耶 26: 18) 
原是巳力斯坦南部猶大國內的一個

小村鎮，在加特之東不遠的地方。

1899-1900 年瑪加裡斯特（Macalister) 
曾在此作考古研究，證實此地在公元前

3000年左右，已有人居住，其後曾一度

被人放棄，至南國猶大時代，才再有人

煙。

2354 摩色洛特

Moseroth 
見 2350 摩色爾。

2355 撒泠

Salem 

城名，意思是「平安」或「和平



十五畫

的」’默基瑟德乃此城的君王﹔（創 14:

18﹔參見希 7: 1,2 ）。雖然有些學者受了

歐色彼及熱羅尼莫的影響，以為它應在

史托頓裡（ Scythopolis ）附近，但絕大

多數的學者，卻認為猶太人古來的傳

說，仍是十分正確的：撒冷即是耶路撒

冷城的別名，或更好說，是耶路撒冷的

簡稱。這一說在詠76:3亦得到了有力的

證賞，該處將撒冷與熙雍相提並論。

友 4:4 提及撒冷山谷，在撒瑪黎雅

境內，靠近舍根地方，即今日的撒林地

方，位於雅各伯水井之東不遠的一小

村。

見 1336 耶路撒冷。

2356 撒拉

Salmon 
見 2366 撒耳孟。（路 3:32 ）。

2357 撒林

地名，是靠近約但河西岸離艾農不

遠的一個地方，艾農、按若3:23是若翰

施洗的地方，「因為那裡水多」。它確

實的地點，至今學者仍未能完全證實，

故意見亦頗紛耘。

見 598 艾農。

2358 撒摩

Samos, Samus 

地名，有「高處」’「高地」之意，

是愛琴海東南的一個島嶼，有四十五公

里長，六至九公里寬。自公元前 134 年

屬羅馬帝國，公元前19年獲得獨立。羅

2356 2359 

馬參議院曾致函此島之負責人，令其保

護猶太僑民（加上的：23 ）。保撒在最後

一次赴耶京的途中，曾乘船路過此島

（宗 20: 15) 

2359 撒辣、撒辣依
Sa「ah Sarai, Sara 

女人名，意謂「公主」或「皇后」。

1 直巴郎的妻子（創 11:29-31)
原名叫撤辣依，後改名叫撒辣，因

為她要成為許多君王的母親（創 17:

15, 16 ）。按創 20:12 她是亞巴郎異母同

父的妹妹（亦見創 12:13; 20:2 ），二人
於烏爾結婚，蒙上主召叫向往客納罕

地，時亞巴郎已七十五歲，而撒辣六十

五歲（創 12:4; 17:17 ）。二人逃荒至埃

及，亞巴郎為避免不測，稱撒辣為自己

的妹妹，其實竟弄巧成拙（創 12: 10-

20 ）﹔在革辣爾地方同樣的情形再次出

現（創 20：卜 18)

天主雖然預許給亞巴郎成群的後

代，但是撒辣卻向來是一荒胎的女人

（創 12:2 ﹔ 15:5,6 ），只有藉解女哈加爾

生子依市瑪耳（創 16:2,15 ）。此時，天

主才預許撤辣將懷孕生子（創 17:15-22 ﹔

18: 1 ” 5 ），撒辣因向來不能生育，聽了

天主的許諾，不能不覺得心中好笑（創

21:1-7 ; 17: 17 ），但屆時果然生了依撤
格（見依撒格）。她死於赫貝龍，被葬

於瑪革培拉山洞，享年一百二十七歲

（創 23:1-20 ）。她的墳墓至今仍在，供

人憑吊瞻仰。黑落德在它的周圍曾建築

了一座堅固的院牆，仿佛一座堡壘。

她被稱為以民的母親（依 51 :2) 

新約上以她為一切信者的母親（羅4: 19 ; 

9:9﹔伯前 3:6 ）。保祿按寓意說，一切

基督徒都是由這位「自由的婦人」而非

由牌女所生（迦4：泣，口，26 ）。她是信

德的美表（希 l I: 11 ），也是尊敬丈夫的

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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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範（伯前 3:6﹔見創 18: 12) 

2 拉古耳的女兒

青年多俾亞的妻子，在同多俾亞結

婚之前，曾飽受惡魔的陷害，七位前任

丈夫，都先後於新婚之夜被惡魔致死。

多俾亞聽從辣法耳天使的建議，才得將

此惡魔驅逐（多 3:7 ﹔ 6: 11 ; 7:9-17 ; 8: 

4, 10; 10: 10; l I: 18 ; 12:14) 

見 776 亞巴郎。

2360 撒彈

Satan, Satanas 
見 2598 魔鬼。

2361 撒貝達

Sabtah, Sabatha 

人名，雇士的後裔，屬於含族。之

後，又成為一民族名（見創 10:7﹔編上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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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3 撒杜塞

Sadducees, Sadducaei 

1 .「撒杜塞」的來源及歷史
古代的解經學者，以為此名來自

「義人」一詞，但這於文法及事實皆不

合，故早已無人隨從此說﹔現今有人主

張它來自「律師」’意即「正義的保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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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一詞，因為他們大都是些公會議的

人員﹔但隨從此說者亦不多﹔絕大多數
的學者，強調「撒杜塞」一名，來自「區

多克」大哥祭之名，蓋他們皆以自己身

為區多克大司祭之後代而自豪（則 40:

俑， 44:15; 48:11 ）。區多克是撒羅滿

在罷免厄貝雅塔爾大司祭之後所委任的

繼位人（列上2:27-35 ）。自從那時起，

直到瑪加伯時代，值多克家族一向承襲

大司祭的職務，當然也是社會上的勢力

人物。可是，到了公元前153年，敘利

亞王德默特琉卻一反過去的傳統，立約

納堂為大司祭及民間首領（加上 10: 15-

21 ），撒杜塞黨人心中當然十分不服，

但畏於強權，祇有敢怒而不敢言，等候

時機的來臨。果然不失所望，就在若望

依爾卡諾一世（ 135 104 ）執政時，他們
東山再起，將當時勢力已非常強大的法

利塞黨壓制下去，再度興旺起來。按若

瑟夫的記載：當時有某法利塞人譏諷若

望依爾卡諾，謂他不堪稱作大司祭，因

為他的母親是奴牌出身，依氏大怒，乃

因一人之過，遷怒於整個法利塞黨人，

對之大開殺戒，而開始依靠及重用撒杜

塞黨人，自此撒杜塞人成了左右政府的

有力黨派。他們除了在亞歷山大辣女王

執政時期外，可說是一帆風順，直至大

黑落德時代，才受到比法利塞人所受到

更大的迫害，自此其勢力一落千丈，祇

是在宗教上充任司祭及大司祭職，勢力

範圍僅限於耶京及其司祭家族，而民間

的威望全落於法利塞人手中。這種情形

格外見於自猶太被劃入羅馬帝國敘利亞

行省之後，他們雖沒有同羅馬人公開合

作，但卻盡力與之妥協，避免衝突，以

保自己的身份、地位和財富，是以為百

姓所不齒。自猶太消滅，耶京被羅馬人

澈底破壞之後，撒杜塞黨人也便無聲無

臭地消跡於歷史。

2. 撒杜塞黨的性質

所謂撒杜塞主義並不是一種宗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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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派別，而是一種宗教上的政黨。這個

黨派是由有錢有勢的人物所組成，他們

思想開明，態度前進，歡迎並接受外來

的文化，這一點正與法利塞人相反。另

一不同點是他們祇遵守梅瑟的法律，對

於祖先的傳統卻不顧不間，認為是人

為、假造及不重要的瑣事，如此也就把

法利塞人所加於人的不堪負荷的重擔一

腳踢開（瑪 23:4 ）。按若瑟夫的記載，

他們不信上主的照顱，崇拜宿命論，因

為他們否認靈魂的存在，故亦否認死後

的賞罰。但我們應注意若瑟夫本人就是

撒杜塞黨的死敵中的一員一法利塞

人，故此很可能有言過其實的誇張記

載，甚或非善意的攻擊。不過，他們不

信肉身之復活卻是事實（見瑪22:23,24 ﹔

谷 12:18,19﹔路 20:27,28 ）。他們否認

這端道理的原因，很可能是因為在舊約

找不出關於復活的清楚明確的證據。宗

23:8亦記載了他們否認天使及天主之外

任何神體的存在，這一切都是與法利塞

人的觀念針鋒相對的。

在宗教儀式上，兩黨也有相當大的

爭論，格外是在關於逾越節及五旬節慶

日的規定上，法利塞人以為「巴斯卦」

是公開的祭禮，故超過安息日，是以在

安息日上亦可以殺羔羊舉行祭禮，而不

違犯安息日。撒杜塞人卻以為是私人敬

禮，故次於安息日，是以在安息日上不

能殺羔羊舉行祭禮，而應將逾越節的慶

典另擇他日舉行。關於五旬節的慶祝，

撤杜塞人強調一定要在星期的第一日慶

祝，但是因為在逾越節與五旬節之間應

有五十天的距離，於是他們每每將日數

增加或減少，以達到他們的目的。法利

塞人卻不然，他們以為五旬節是可以在

星期中任何一日慶祝的，故不必更動日

期。最後在法律的觀點上，兩黨也有顯

著的不同：撒杜塞人因祇謹遵梅瑟法律

而不管傳統。故此祇要有觸犯梅瑟法律

的人一定嚴辦，是以若瑟夫說：「在審

斷案件時，撒杜塞人主張從嚴，法利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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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張從寬。」

3. 撒杜塞人與耶穌的關係

他們既然不如法利塞人似的太過注

重細小節目，故與耶穌的衝突也少，不

似法利塞人時時處處與耶穌作對。在福

音上很少提到他們，在若望福音中竟沒

有一次提及撒杜塞人。可是普通說來，

幾時提及到司祭，大司祭或司祭長時，

也大多數是指撒杜塞人而言。若望卻用

了將近七十次「猶太人」一詞，是以指

示耶穌的敵人一法利塞人和撒杜塞

人。二者彼此雖是勢不兩立的敵對黨，

但為鬥爭耶穌卻互相聯合起來。最初撒

杜塞人對耶穌的態度（若 l :19-23 ）。似

乎遠較法利塞人的態度溫和（若 l :24-
26 ）。其次馬爾谷及路加祇各提過一次

（谷 12: 18，門，路20:27,28論復活）：瑪

竇除在論復活時提及外（ ll馬22:23,24) , 

亦見於若翰宣講的記述中（瑪3:7 ）及耶

穌增餅之後（瑪 16:1,6,11,12 ）。固然定

耶穌死罪的人是屬於撒杜塞派黨的蓋法

及司祭長（若 l I :45-56 ），也是他們難
為迫害了教會初期的信友們（宗 4: l 4 ; 
5: 17) ，因為他們向來執法比較嚴格，

已如上述，但祇要我們仔細研讀一下瑪

23章，我們便知道，真正與耶穌水火不

容，勢不兩立，決心致耶穌於死地的

人，還是法利塞人。
見思高聖經學會出版福音新約時代歷史總

論 60-62 頁。

2364 撒耳加

Salecah, Sa/echa 

城名，意義不詳，是阿摩黎人放格

國王的城市，其國名叫巴商，而這座城

市則位於其國士的最東南境界上。其後

它便被用來指稱加得支派的邊界（申 3:

10：，蘇 12:5 ﹔ 13:11 ﹔編上 5: 11 ），今名

1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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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撒耳哈得（ Salhad ），在約但河北，

距貝特商約有一百五十六公里。

2365 撒耳瑪

Sal ma 
見 2366 撒耳孟。

2366 撒耳孟﹝撒拉、撒耳瑪l
Salmon [Sal ma] 

人名，其意不詳，有人主張是「光

明」之意。達味的祖先之一，培勒茲及

赫茲龍的後代，納赫雄的兒子，波阿次

的父親（盧4:20,21﹔編上 2: 11 ）。此名

亦見於耶穌的族譜（克思 l : 4, 5; 路 3:

32 ）。這同一人名在聖經上卻有不同的

寫法出現：撒耳瑪（編上 2: 11 ），撒耳

孟（盧 4:20,21﹔瑪 1: 4,5 ），撒拉（路

3: 32) 

2367 撒拉米

Salamis 

塞浦路斯島的一重要城市，也是一

個十分優良的海港。保祿的得力助手巴

爾納伯即是這個海島上的人（宗4: 36) ' 

無怪二人第一次遠行傳教時便來到了撒
拉米。當時在這裡有不少的猶太僑民，

建有數個會堂。保祿便首先在這些會堂

中傳教，並且在這裡住過相當長的時期

（宗 13: 5 ）。遠在瑪加伯時代，這裡已是

猶太人成群結隊的僑居之地。這一點可

由羅馬議院送往塞浦路斯島保護猶太僑

民的公文加以證實（加上的： 23 ）。史家

若瑟夫也曾提到這一點。基督教會這裡

發展的情形也十分可觀。至尼切亞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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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該島派出的三位主教之一，就

是撒拉米的主教。該島最大的聖堂也建

在此處，可惜後來盡毀於回教徒之手。

考古學者已數次在這裡從事挖掘考察，

至今仍未完全竣工。

2368 撒羅默

Salome 

兩個女人的名字，意思是「和平

的」或「心平氣和的」

(1) 載伯德的妻子，長雅各伯及若望的

母親，偕同其他熱心婦女跟隨服侍

耶穌及其門徒，曾經大膽要求耶

穌，委任她的兩個兒子在他主國內

作左丞右相，但谷 10: 35-37 卻說

是她的兩個見子自動向耶穌作了上

述的要求。撒羅默同其他婦女在耶

穌受難時，仍然緊隨耶穌，直到他

死在十字架上及被埋葬之後，仍然

捨不得離間耶穌的墳墓，是以首先

得到了復活後的耶穌顯現給她的大

恩（見瑪 20:20,2 l ; 27: 56﹔谷 15:

40,41; 16: 1) 

(2) 黑落狄雅同她的第一任丈夫斐理

伯所生的女兒。她的母親是一不

重婦道的女人，在拋棄丈夫之

後，竟與加裡肋亞及培勒雅的分

封侯黑落德安提帕，即自己丈夫
的兄弟同居，因而受到若翰的嚴

厲責斥。在黑落德的生日上，撤

羅默受母親慾患，在席間客人面

前跳舞，大得黑落德的歡心，慨

然許以她所求的任何報酬﹔撒羅

默聽從母計，立即索取若翰的

頭，母女二人，毒辣得真是前無

古人，後無來者，聖史們並沒有

提出她的名字，而只以「黑落狄

雅的女兒」代之（ f,馬 14: 3-6﹔谷 6:

17-28﹔路3:19,20 ）。據聖經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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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史文件記載，她先同自己的親

叔父，依突勒雅及特辣昌尼地方

的分封侯斐理伯結為夫妻，後來

又離婚與她的表兄黑落德同居，

可謂有其母，必有其女矣！她生

有子女三人，傳說她跌在冰河

裡，頭部折斷而死。

2369 撒羅滿

Solomon, Salomon 

人名，關於此名的意義，學者們的

意見甚不一，有人以為與耶京的簡稱

「撒冷」有關，也有人以為是「國泰民

安」的意思’後一說可能更為正確。撒

羅滿是以民歷史上最偉大的一位君王

( 970-931 ）。聖經上關於他的記載，主

要見於列上 1- 1 l﹔編上28﹔ 29及編下 1-

9 。我們僅就上述聖經的出處，及一些

聖經以外的歷史文件，將他的生平簡述

如下：
他是達味的寵妻巴特舍巴（以前是

烏黎雅的妻子）所生的兒子。當達味年

老力衰時，長子阿多尼雅野心勃勃，以

為實行長子權利的時候到了，應自立為

玉，再加上大司祭厄貝雅塔爾和大將約

阿布的態忌、推薦’更是躍躍欲試。但正

當此緊要關頭之際，撒羅滿的母親巴特

舍巴手急眼快，立即聯同先知納堂，大

可祭臣多克及大將貝納雅要求達味立自

己的兒子撒羅滿為主。達味既有言在

先，對寵妻之言自不能不照作，遂立即

召撒羅滿入宮，令其穿戴君王服飾，坐

上自己的主座，這一來百姓皆大歡喜，

全心擁護。此時正在擺設宴席慶祝自己

登極的阿多尼雅，卻大失所望，倉皇逃

入聖所避難，以求免死。這次新王放過

了他。不久之後，達味再三叮嚀撒羅滿

施政方針之後，便死去了。

阿多尼雅的野心卻未死，見父王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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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死去，乃再度聯合厄貝雅塔爾及約阿

布企圖與達味最後的一妾，名叫阿彼沙

格者，結為夫婦，以能推翻撒羅滿﹔而

名正言順地自己稱王。撤羅滿至此乃以

堅強的手腕來對付的他的敵人，將阿多

尼雅及約阿布處決，將厄貝雅塔爾大司

祭免職充軍，而立區多克為全國的大司

祭，委貝納雅為全軍統率，於是王位已

保，再無顧慮，為表示對天主感謝，前

往著名聖地基貝紅，奉獻了一千全矯

祭。

撒羅滿的主要任務是在保存其父達

味所征服的領土的完整，他本人並沒有

征服他人的野心。為達到這一目的，在

邊界上修建了不少的軍事要塞，以阻敵

人入侵，如哈詐爾、革則爾、塔瑪爾、

默基多等，並以戰車戰馬武裝他的軍

隊，是為以民歷史上的創舉。考古學家

發現了不少此時代的巨大的馬 做A就

證實了這一點﹔但是他卻向來未利用過

他強大的軍隊，作擴展領土的企圖。

在外交上，他實行和平共存，通商

互惠政策，由於他聰明過人，手段靈

活，也的確與各鄰國保持了良好的友

誼，埃及的法郎且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他

為妻，並將革則爾城軍事重地，作為嫁

盒。其他各國王侯大臣﹔也無不以自己

的女兒與他聯婚為榮，如阿孟人納阿瑪

等，致使他竟擁有一千名妻妾，這造成

了他日後腐化及敬拜邪神的原因，且與

培肋舍特人訂立邊界，因而相安無事﹔

舍巴的女王且親自前來拜見進貢，領教

他的智慧。

他國庫主要的收入，來自通商。他

販賣基裡基雅的馬匹，轉運黎巴嫩的木

材，並同希蘭王建造船隊，遠行紅海及

印度洋，輸入教非爾的黃金，及其它各

地區的珍貴物品及珍禽奇獸，充實國庫

的收入。國庫既豐，乃大興土木，以誇

耀自己的財富尊貴，因而追求榮華富貴

的野心油然而生。首先使耶京成為名符

其實的以民偉大輝煌的首都，較其他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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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過之而無不及，僱來大批希蘭的匠

人，在耶京建造了「黎巴嫩林宮」’長

五十五公尺，寬二十七公尺半，高十六

公尺，內部因柱石如林，故名日「林

宮」’以接見來訪的貴賓﹔其次有「君

王住的宮室」、「審判廳」、「法郎公

主的宮室」，其他大批妻妾的住室等，

無不極盡其奢華之能事。

但是，在撒羅滿的土木工程中，最

有意義及最有價值的，卻是聖殿。他的

目的是使全國的敬禮統一化，所以在耶

京的摩黎雅山上，為上主建造了一座富

麗堂皇的大殿，殿門前豎有兩支著名的

高大銅柱，大殿內有聖所及至聖所。整

個建築有三十六公尺半長，十一公尺

寬，高十七公尺，殿旁有司祭及殿役們

的住房（詳見聖殿）

撒羅滿的建築狂熱，不久便使國庫

空無所有，呈現了入不敷出的現象，他

於是開始橫徵暴斂，將全國分成十二太

守區，以督促人民交納重稅。而這十二

區的劃分則完全不按照各支派的固定有

界限，再加上將猶太支派的的捐稅完全

豁免，是以引起了北方各支派極度的不

滿，種下了後來國土分裂的遠因。國王

甚至將北方包括二十個城市名叫加步耳

地區的，割讓給提洛圓主希蘭，以償還

債務，更激起了百姓的不滿。於是有人

乘機起而造反，其中的首領之一，便是

後來北圈圈王雅洛貝罕，他暫時逃亡埃

及，受到埃及法郎的保護。此時外蔥、亦

相繼而至，先有在哈達得領導之下的厄

東獨立，後有勒宗在大馬士革的擅自稱

王，脫離撒羅滿玉的約束，終於在公元

前 931 年左右，撒羅滿死後不久，局面

竟一變而不可收拾，表面上仍然完整的

領土，分裂為二，是為以民南北對峙局

面的開端。聖經的作者，將這一連串不

幸事件的發生，歸咎於撒羅滿敬拜邪神

的罪惡。

不過撤羅滿的確是一位智慧過人的

天才君王，這由他斷獄如神的作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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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判斷兩個妓女的案件，見列上 3: 16-

28 ），可見一斑。其次他也留下了一些

關於植物及動物的著作，並著有三千篇

鐵言及五千篇詩歌，這自然是言過其實

的說法。至於說雅歌、訓道篇、智慧篇

及一些聖詠皆出自撒羅滿之手，是不正

確的。

在新約上除了提及到「撤羅滿遊

廊」之外（若 10:23﹔宗 3: 1 l ; 5: 12) ' 
尚有三個地方提及到他：耶穌超過撒羅

滿（瑪 12:42 ），富貴榮華的撒羅滿（ :fj馬

6:29 ），撤羅滿建築了聖殿（宗7:47 ）。

見到07 聖殿。

2370 撒慕爾

Samuel 

撒慕爾是以民歷史上的重要人物，

是以民民長時代與君王時代轉接的關

鍵，也可說是以民主國的開國大臣。

1. 童年
「撤慕爾」解說「他的名字是天

主」，或按通俗的解釋，解說「天主垂

聽了」（撒上 1: 20 ）。他是肋未支派人

（編上 6:12,19 ），生於辣瑪（撒上 l : 

19 ,20 ），是厄耳卡納（撒上 l : 1 ）及不
育的亞納（撒上 l :5 ）用苦淚和許願求得

來的兒子（撒上 1: 11,20,27 ）。斷乳後，

亞納按照所許將他獻於天主（撒上 l : 

22，日，28 ），從此，他在史羅聖所內長

大（撒上 2:21 ）和事奉天主（撒上 2:

11, 18 ; 3: 1 ），天主很喜愛他（撒上 2:

26 ），與他同在（撒上 3: 19) 

2. 蒙召

大司祭厄裡年老時，撤慕爾夜裡蒙

主呼召，得知厄裡未來的命運（撒上 3:

2-14 ），其時他尚年幼。但不久，全以

色列都知道他被立為上主的先知（撒上

3:20 ﹔ 9:8,9 ）。當時，培肋舍特人攻打



十五畫

以色列，將史羅聖所焚燒，將約櫃也搬

走了（撒上4 6 ）。約二十年後，以民回

心轉意，歸皈上主，撒慕爾便以民長身

份領導以民，革新宗教生活，平服培肋

舍特人。他駐居辣瑪，但卻常巡視貝特

耳、基耳加耳和米茲帕三個主要地方

（撒上 7 ）。他為人正直清廉（撒上 12:3-

4 ），是個很受敬重的「天主的人」（撒

上 9:6)

3. 立君王

年老時，在以民強求之下，他立了

撒烏耳為以民第一位君王（撒上 8 -

10 ），隨後便辭退了民長職任（撒上 12:

1,2 ），但仍以先知身份（撒上 19:20-24)

領導以民﹒他代表天主命撤烏耳攻打阿

瑪肋克人，也親自殺了阿加格王（撒上

的），同時他指責撒烏耳冒然行祭之不

當（撒上 13:8-14 ），和冒犯報復律的罪

行（撒上 15:10-31 ﹔ 28: 18 ），因而預言

他將失掉王位（撒上 1 3: 14 ; I 5: 

刃，28 ），並另立達味為繼位人（撒上16:

13 ：，參閱撒下5: 1-5 ），也幫助達味逃脫
撒烏耳的毒恨（撒上 19: 8-19 ）。最後，

撒慕爾死於辣瑪（撒上 25: I ; 28:3) 

4. 評語

從歷史觀點看，撒慕爾實是以民歷

史上的一位偉人，他可說是以民黃金時

代的開路先鋒，因為他將當時宗教散

漫、道德低落、內部分裂和常受外敵侵

犯的以民，從民長時代領入一個宗教熱

誠和內部統一的君王時代，為日後撒羅

滿的黃金時代舖下了康莊大道。因此，

他流芳後世，大受後人的稱讚和紀念

（編下 26:28 ﹔ 35: 18﹔詠 99:6﹔耶 15: I ; 

德 46:1623﹔宗 3:24 ﹔ 13:20﹔希 11:

32) 

2371 撒慕爾紀土下
Book I and II of Samuel, 
Uber I et II Samue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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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慕爾紀按照十三世紀以前的分類

法，是前先知書之一﹔但按照今日的分

類法，則隸屬「歷史書」類（見「聖經」

條）

1. 題名與分卷
撒慕爾紀按希伯來原文，原是一本

書﹔七十賢土譯本為了方便，分上下兩

卷。本書稱為「撒慕爾紀」（此名大概源

自「塔耳慕得」），因為記載以民由民長

時代進入君王時代的歷史，而撒慕爾卻

是這轉變時期的關鍵人物。七十賢士譯

本將撒上、撒下與列上、列下（見「列

玉紀」條）合稱為「列國紀」’聖熱羅

尼莫則改稱為「列王紀」’分列一、列
二、列三、列四。拉丁通行本從之。我

們則採用今日聖經學者通用的撒上、撒

下、列上、列下。

2. 內容綱要

撒上下所記載的，不外一百多年的

歷史，即記載以民最後一位元民長撒慕

爾（公元前 1095-1030 年）及兩位開國

君王撒鳥耳（ 1030 1010 ）和達味（ 1010-
970 ）的史實。因此，全書可分三大部

份：

2.1 撤慕爾史（撒上 1-12)

2.2 撒烏耳史（撒上 13 撒下 1 ) 

2.3 達味史（撒下 2-24)

3. 編著問題

闢於本書的編著問題，我們先該知

道，本書的原文，在舊約中是殘缺最多

的一本，可與則和歐看齊（見「厄則克

耳」和「歐瑟亞」條）。因此，如讀者

留心閱讀本書，時不難發覺本書屢屢資

料重複、次第零亂、記述矛盾，且還有

些增編或補遣。正是為了這些緣故，本

書的編著問題，成了相當複雜和不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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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的問題。因此，時至今日，對本書的

作者、編者、史料來源、寫作時間、編

摹次第等問題，學者們仍意見分歧。從

他們的意見中，我們可得的結論只是：

撒上、撒下是一約在公元前第九世紀，

由多種不同時代和出處的史料所編摹而

成的經典。雖然如此，但本並不妨價值

（後詳）

4. 寫作目的

聖經作者寫歷史，都採用「曆事說

教體」（見「史學」條），即用實在發生

過的歷史事實來，傳達天主的旨意或宗

教的道理。撒上、撒下也不例外：作者

不外用這→百多年的歷史，叫以民知

道，天主已開始實踐他昔日對聖祖們的

許諾，要賜給以民一個君王（創 17:6 ﹔

35: 1 l ; 46: 10 ），並一再指出，這君王

與王權的永恆性（撒下 7: 16 ）。因此，

天主喜愛的達味君王（撒上 16: 18 ）便成

了默西亞的預像（耶30:9﹔則34:23-29 ﹔

37:24,25﹔歐 3:5 ），而他的王國正象徵

默西亞的神國（詠 l 10 ; 89:20 －沛，

72) 

5. 歷史價值

至於撒上、擻下的歷史價值，雖說

希伯來原文諸多殘缺（除可參照編上

10 21 外），是無可懷疑的，首先因為
書內的許多記載是如此生動逼真，細節

如此詳盡，若非實在發生的事實，是不

容易虛構出來的（參閱撒上 1; 9 ; 10 ; 

25﹔撒下 9-20 ）﹔其次，因為書內的記

載常是實事求是，不偏不倚，更不諱言

大司祭厄裡（撒上2:12-17 ﹔ 3:13,14 ）、

撒烏耳王（撒上 13:8-15 ﹔ 15:10-31 ）、

達味王（撒下 l 1:1-12:14 ﹔ 24 ）以及皇

室的罪行（撒下 13 ）﹔最後，因為書中

的記載，與考古學有關客納罕時代的發

掘結論，也互相吻合，例如史羅（撒上

4 ）和基耳波亞之役（撒上 31 ）﹔培肋舍

特人在貝特舍默士（撒上的革則爾（撒

下去25 ）、貝特商（撒 31:10 ）及在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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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冷四周的勢力（撒下去 17-25 ）﹔達味

佔領耶步斯（撒下去6-16 ）、撤烏耳時

代的鐵器（撒上 13:19 22 ）、達味時代

的馬兵（撒下 8:4 ）等。

6. 重要性

撒上、撒下在文學、歷史、和宗教

方面，是一本很重要的作品﹒在文學方

面，因為它能以簡陋的語言（希伯來

文）和單調的句法記述如此多姿多采的

史實，描寫如此逼真深入的情感，點出

每個角色獨特的性格和修養，致使聖經

學者L.Rost稱它為「希伯來敘事藝術的

傑作」﹔在歷史方面，因為它給我們許

許多多有關當時生活的知識，如地理、

生物、礦物、社會、軍事、工業、建

築、家庭、國家和日常生活的種種事態

（如服裝、食用、禮規、睡眠、衛生、

疾病、喪事等）﹔在宗教方面，因為它

除了預示默西亞王國外（見上面四：寫

作的目的），還給我們介紹祈禱的表樣

（撒上 1:4-2:10﹔撒下 7: 18-29; 22) 

祭獻的精神（撒上 15:22,23 ﹔ 6: 14 ; 7: 

17 ）和儀式（撒上9:12 ﹔ 16:5,11 等處），

也指示不少值得效法的德行，要日撒慕爾

的熱誠（撒上 2：時，26 ﹔ 3:6-18 ）與正直

（撒上 12:3-5 ）﹔達味的虔敬（撒下 7

2 ）、悔罪（撒下 12: 13 ; 24: 10-17 ）與

赦仇（撒上24﹔撒下 16:5-14 ）﹔約納堂

的友誼與忠誠（撒上 l 8: 1-4 ; I 9:1-7 ; 
20 ）﹔厄耳卡納的善良與亞納的堅忍

（撒上 1 :2-20 ）﹔烏黎雅的責任感（撒下

11:12,17 ）﹔阿彼蓋耳的明智（撒上

2 5 ），塔瑪爾的端淑自重（撒下 13:

12, 13 ）﹔納堂先知的呆敢精神（撒下

12 ），厄裡大司祭的樂意承行主旨（撒

上 3: 18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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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2 撒斐辣
Sapphi悶， Saphira

女人名，意即「美麗」’阿納尼雅
之妻，曾和丈夫串通，扣留地價，不據

實以報，犯了「欺騙聖神」之罪，和丈

夫一樣，同受了天主的顯罰，當場氣絕

身死（宗 5: 1-10) 

2373 撒爾德

Sardis, Sardes 

城名，是里狄雅的京都，因盛產的

羊毛及紡織物而聞名當時，又因交通便

利，是古時的商業重地。公元前 546 年

被波斯王居魯士佔領，從此成為波斯時

代及色霎苛王朝時代的總督府所在地。

毀於公元17年大地震，後為羅馬皇帝提
庇留所重建。聖若望宗徒曾經致書與此

地的教會（默 3: 1-6 ），對此地教友的惡

習加以嚴厲的責斥。考古學者曾於

1910-1914年及 1958年間，先後在此地
發掘考察。

2374 撒爾賈（二世）

亞述帝國國王（ 721-705 ），原是沙

耳瑪乃色五世的弟弟，於 722 年基奪王

位，自立為王，是一位好大喜功的君

王。他故意令人在他的年鑒上，記載了

每年所有的偉大功績及輝煌的戰果。竟

然將撤瑪黎雅的攻克佔領及北國以色列

的滅亡，也完全歸功於自己，雖然事實

上並不儘然（見亞述帝國）。按他的記

載，在撒瑪黎雅他獲得了敵人五十輛戰

車，俘擴充軍了三萬七千二百九十名北

國居民，並重建了撒瑪黎雅作為亞述帝

圓的屬城。除此之外，他並佔領了阿市

多得城（依 20: 1 ）。雖然他善於誇大自

己的豐功偉業，但事實上，他也的確是

亞述帝國的一位偉大君玉，使帝國的勢

力達到真正的黃金時代。在文化方面也

實在不容抹殺他巨大的貢獻，格外是他

為自己在科爾撤巴（ Khorsabad ）所建
築的富麗當皇，竭盡雕樑畫棟能事的宮

殿。在考古學者挖掘出土後，令人憑

吊，讚歎不已。

見 775 亞述。

2375 撒辣傲

Sarai 
見 2359 撒辣。

2376 撒烏耳

Saul 

人名，有「懇求而得的」意思，以

色列民族的第一位君王（ 1030-1010) , 
屬本雅明支派，家住基貝亞，克士的兒

子（撒上 10:21,26 ﹔ 22:6 ）。聖經上頗

為詳盡地記載了他的家譜（見撒上 9: 1; 
編上 8:20－刃， 9:35-39 ），娶有一妻一

妾，前者生子四人（編上8:33 ﹔ 9:39) , 

後者生有二子（撒下 3:7 ﹔ 21:8,11)

亦有兩個女見（撒上 14:49 ）。他本人是

一個「魁梧英俊」的人（撒上 9:2 ）。至

於他被選為國主的記載，聖經上有兩種

不同甚至相反的論調，即擁護君主政體

及反君主政體的論調（見「君主政體」

條）。但是不管聖經如何對此加以批評

記載，事實上，這種君主政體的建立，

是一種遊牧民族定居後的自然傾向，但

不能否認暗中有天主的措施。以民的這

種轉變遠較其他民族緩慢。他被選立為

國主的近因，學者們大都以為是由於他

1347 



2377 

英勇拯救了基肋阿得的雅貝士的緣故

（撒上 1 1 ）。就由上述這段事蹟來看，

可以斷定撤烏耳是一位民長式的國玉，

或過渡時期的國玉。當時他面對的最強

大的勁敵是培肋舍特人，雖然他曾數度

進攻敵人，企圖解救自己的同胞，但終

未成功，且犧牲了自己的性命。他曾經

同阿瑪肋克人作戰，且大獲全勝（撒上

15 ）。他建都於基貝亞，即現今的福耳

(el-Fu！）廢墟，位於耶京北約六公里處

的一座小山丘上，已被考古學者在1922

及 1933 年兩次挖屈考察。
撒烏耳在內政方面，雖曾極力團結

各支派，但所得的結果並不理想，仍然

各自為政，祇是在表面上團結起來。當

他陣亡之際，南方的猶大支派立即在自

己的首都，在未獲得其他北方支派的同

意及擁護的情形之下，立達味為王一

事，就清楚的說明了這一點（撒下 2:

4 ）。在宗教方面，他雖鸝除了邪神敬

禮，但自己卻去求問招魂的女巫（撒上

28:7 25 ）。實際說來，他並不是一位雄

才大略的君玉，也沒有建下什麼豐功偉

業。這固然一方面是由於他當時的處境

十分困難，外有強敵，內無團結﹔另一

方面也是因為他心胸窄小，無容人之
量，而，性格又輕浮不定，對屬下無信任

等。結果這一切導致他不惜用殘酷的手

段來對付他人（繳上 22:6-9 ），同達味

先友後敵（撒上 18-26 ），甚至同撒慕爾

先知也不能合作相處（撒上 13:3-15 ﹔

15:10-23) 
雖然如此，達味卻在他追悼撒烏耳

的哀歌上，仍然讚揚了他，並謂敵人也

不得不承認他的英勇（撒下 l ：凹，27 ）。

德 46: 13 ，凹， 20 雖未提到他的名字，卻

實是在讚揚他。

兒647 君主政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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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畫

2377 撒瑪黎雅

Samaria 

城名，原是一座海拔約四百公尺

高，名叫苟默龍的山頭，因此山的主人

舍默爾而得名（列上 16:24 ），在耶京之

北約六十公里處，距地中海約有三十公

里。北國以色列王放默黎（ 885-874 ）在

這山頭上建築了自己的新京都。由於它

的地位適中，交通便利，地勢險耍，堪

稱為理想的商業及軍事重地。是以能抵

抗阿蘭王本哈達得的圍困（列下6:24-7: 

1-8 ），即在日後亞述大軍壓境，將撒瑪

黎雅重重包圍時，它仍能抵抗三年之

久，才被攻破，足證放默黎選擇此地為

京都實有軍事眼光。公元前 721 年撒瑪

黎雅被亞述人攻陷後，約有三萬居民被

榜往亞述，易將數個外方民族遷來定居

於此（列下 17:24 ）。這些外方民族與本

地尚存的以民混居雜處，因而為生了後

來歷史上所稱的「擻瑪黎雅人」。他們

為日後自巴比倫充軍回來的猶太人，視

為不純的雜種民族，而加以仇恨歧視，

直至今日。

公元前 331 年撒瑪黎雅被大亞歷山

大佔領後，他更將一批馬其頓人遷來此

地居住，以達到大力推行希臘文化的目

的，直至公元前 107 年，撒瑪黎雅被猶

太人首領若望依爾卡諾所攻陷。基於過

去數世紀以來的仇恨，猶太人將此城盡

行破壞無餘，使之成為不可居住的荒

地，達數十年之久，直至公元前63年羅

馬人將撤瑪黎雅劃歸敘利亞羅馬行省，

重新修建此城，使之再成為有人煙之

地。大黑落德更將之擴充美化，而成為

當時的名城之一，改其名為色巴斯特，

以記念羅馬皇帝奧古斯都，對他表示尊

敬誠服，更在此地修建一座羅馬神祇的

大殿，大概建於阿哈布玉所建的巴耳大

廟原址上。教會初期，執事斐理伯曾傳

教於此，伯多綠及若望也曾來此地視察

教務（宗 8:5” 17)



畫五十 2378 

考古學者，先後兩次挖掘及考察撒

瑪黎雅古城，證實了聖經及其它古文件

關於此城的記載是正確的。可惜，因為

在這座古城上早已滿布農田及橄欖園，

而致挖掘工作的進行困難重重，是以至

今仍未能從事全面的挖掘。但僅憑該兩

次考察的結果，亦已令人相當滿意。考

古學者己確定它所占的原來面積，東西

有一百七十五公尺，南北有五十公尺，

祇夠容納國王宮殿及其隨員家屬及士兵

們居住之用，而一般平民百姓則居於城

外之附近各處。城之四面，圍有堅固的

城牆。放默黎為建築這座北國京都，曾

利用了大批的排尼基匠人，這由所發現

的許多象牙雕刻的零件足以證明（見列

上22:39﹔亞3: 15 ）。其後的國王如阿哈

布及雅洛貝罕二世，更將此城充建及美

化（列上 20:43﹔列下 I :2 ），使它成為

商業及稅務的中心。由許多在此出土的

「陶片文件」’可清楚地看出這一點。

公元前 721 年亞述玉撒爾貢二世，

將此城攻陷之後，並沒有將它完全破

壞，相反地，它在亞述、巴比倫、波斯
甚至希臘帝國時代，仍相繼有人居住，

並且是聖地北部的行政中心。中間祇有

在猶太首領若望依爾卡諾佔領期間，約

數十年之久，曾被荒廢，但不久即被羅

馬人所重建。公元 325 年的尼西亞大公

會議時，且有此處的一位主教代表參

加。相傳洗者若翰的葬身之地就在此

處。

見 775 亞述、 2378 撒瑪黎雅人

2378 撒瑪黎雅人
Samaritans, Samaritani 

1. 人民
廣義地說，撒瑪黎雅人當然是指撤

瑪黎雅城的居民而言，但是嚴格地說

來，卻是指那些於公元前 721 年之後，

雜居於撤瑪黎雅混合民族而言。撤爾賈

將大約為數三萬人的北圖以民，充軍亞

述之後，將一批批的巴比倫人、雇特

人、阿瓦人，哈瑪特及色法瓦因等外族

人民，遷來撒瑪黎雅以補充空缺（列下

17:24-41 ）。這些民族彼此通婚雜居，

所生的後代，被猶太人以輕視的口吻稱

為「撒瑪黎雅人」，有時亦稱為「雇特

人」’可能是由於在遷來的異民中，雇

特人佔大多數之故。撒瑪黎雅人自己卻

自稱為「保守派」或「正宗」人士，因

為他們強調，自己遵守天主的命令，在

革黎斤山上，為上主修蓋了聖殿（申 l 1: 

20 ﹔ 12:5﹔見若 4:20)

其實以民白進入許地之始，南北即

已不睦，這在南北朝分裂時更清楚表現

了出來﹔充軍之後，則成為勢不兩立的

局勢。充軍回來的猶太人，對他們更加

倍的歧視，拒絕他們參與重建耶京聖殿

的工作，且稱之為「敵人」（厄上 4:
1,2 ），這樣更激起了他們的反感，使他

們大為憤怒（厄下 3：口， 34 ﹔ 4: 1 ; 6: 
1,2,5 ），於是撒瑪黎雅的執政長官桑巴

拉特企圖用詭計滲入猶太人的團體，遂

將自己的女兒嫁給大司祭厄肋雅史布的

一個孫子為妻，但結果事未得逞，且被

乃赫米亞以驅逐的處分，懲罰了大司祭

的這一後裔（厄下 13:28 ）。桑巴拉特當

然心有不甘，於是在革黎斤山頂上修建

了上主的大殿，並召集了被驅逐的亞郎

家族的司祭舉行祝聖典禮，及盡職殿

中，以對抗耶京的敬禮，並且獲得了色

霎苛王朝的保護及重視。終於公元前

107 年，這座大殿毀於猶太人首領若望

依爾卡諾之手，這一行為激起了撒瑪黎

雅人的不共戴天之仇。羅馬大將龐培卻

對他們表示了友好的態度，大黑落德也
向來未給他們任何干擾。

比拉多為聖地總督時，撒瑪黎雅人

因非法集會於革黎斤山，而有抗拒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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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9 - 2380 畫五十

之嫌，遂有一千六百人被羅馬士兵所

殺。此事發生於公元67年7 月 15 日。猶

太人敵視撒瑪黎雅人的態度仍明顯地見

於新約（若4:20﹔瑪 10:5 ），路加的態度

則比較溫和（路 10:30-37 ），耶穌自己對

他們也向來表示友誼（若4:4-48 ）。斐理

伯是第一位來此傳教的人，宗徒伯多祿

及若望亦曾來此視察教務（宗8:5-17 ）。

目前在革黎斤山下的納布魯斯村莊，仍

有為數二百左右的撒瑪黎雅人的家庭，

居住在他們的會堂四周，每年在革黎斤

山頂慶祝他們的巴斯卦羔羊節（即「逾越

節」），吸引大批遊客前來參觀。

2. 宗教
基本上他們信仰的宗教是信仰雅威

的宗教，並且也前往耶京朝拜以民的天

主（編下 30: l ; 34:9 ; 35: 10：，列下 23:
15, 19 ﹔耳目41 :4 ）。但是因為那些遷來居

住的外邦人，亦將他們的神祇，比如穌

苛特、貝諾特、乃爾加耳、阿史瑪、尼

貝哈次、塔爾塔克等（列下17:30,31)'

帶來撒瑪黎雅，這些相當複雜的民族，

混合雜居，通婚成親，其結果則造成了

一種非祇人種上的混合，而亦出現了宗

教上的混合狀態。他們所承認的惟一屬

於「正經」的聖經祇有「梅瑟五書」

亦稱為「撒瑪黎雅梅瑟五書」。他們仍

然在等待申 18:15-10所預許的默西亞。

這位默西亞將是和梅瑟相同的一位先

知，是一位「復興者」，而不被視為「救

贖者」’亦不是「達味之子」，他將使

一切民族回頭，而信奉以民的宗教。他

們仍然嚴格地遵守安息日及割損禮，舉

行敬禮的聖地是革黎斤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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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9 撒噶黎雅梅瑟五書

Samaritan Pentateuch, 
Pentateuchus Samaritanus 

顧名思義，是撒瑪黎雅人所保存的

希伯來原文梅瑟五書。自從撤瑪黎雅

人，被拒與充軍歸來的猶太人，一向重

建耶京與聖殿，發生了決定性的分裂之

後（厄上 4: 1,2﹔厄下 3:33,34 ﹔ 4: 1; 6 ; 
13 :28 ），便在革黎斤山上建立了自己的
聖殿，並只取梅瑟五書為聖經（由此可

見在公元前五世紀，梅瑟五書已經定

型，已被視為聖經）。由於撒瑪黎雅人

與猶太人此後無論在政治上或宗教上，

再沒有往來（若4:9 ），因此，在他們手

中所傳遞的梅瑟五書可說是具有獨立性

的，沒有受過猶太經師的影響，因而為

鑒定與修訂出自猶太人的瑪索辣經文，

其有其相當的價值。因為此書的傳抄，

是出於公元前五世紀以前的鑒定本。

撒瑪黎雅梅瑟五書雖然是以古體文

字寫成的（見書法條），但目前所有的

抄本，按專家的意見，沒有超過十世紀

以前的。此書的經文雖多次頗似七十賢

士譯本，但其中插有許多並行經文的插

句，致使經文頗有點紊亂。最應注意的

是此書有些經文是經過有意而更改的，

如申 27:2 7 將「厄巳耳山」改為「革黎

斤山」﹔申 l l 3 0 將「與基耳加耳相

對」’改作「與舍根相對」等。所以在

應用此書的異文時，應特別注意謹慎。

見 2378 撒瑪黎雅人、 1746 梅瑟五書、

1480 書法、 2227 瑪索辣經文。

2380 撒摩辣刻

Samothrace, Samothracia 

是在愛琴海東北方面的一個島嶼，

呈構圓形，長約有二十一公里，寬十二

公里。自新石器時代始，在此已有人



十五晝

煙。公元前八世紀左右，為希臘人所佔

領。 200 年後此島達到了它最興盛的黃
金時代，曾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宗教中

心，竟與奧林頗及德耳非（ Delphi ）並

駕齊驅。聖保線在第二次遠行傳教時，

曾由特洛阿乘船一直航行來此（宗 16:

2381 數字

Number, Numerus 

希伯來人從很早就用字母來代表數

字。希伯來文共有二十二個字母，由第

一字母到第九字母，代表 1-9 ，由第十

字母到第十八個字母代表 10-90 ，第十

九字母為 100 ，第三十字母為 200 ，第

二十一字母為 300 ，第二十二字母為

400 ，用第二十加第二十二字母，即

300加400 ，等於700 。希伯來文一如其

他閃族文字，通常用十進制，但有時也

用六十進制（參閱瑪 13:8 ）。在希伯來

文內，有時數字除狹意外，也有較廣泛

的意義，如「二」除狹意「兩個」的意

思外，有時也有「幾個」或「很少」之

意，如歐 6:2 「兩天」指不幾天，申 32:

30 「兩個」原指「少數幾個」。「七」、

「四十」也都有較廣泛的意義，如創 4:

24﹔曰：3﹔第 24:16﹔瑪 12:45 。此外，
四十年在聖經內通常指一代的時間，而

我們近代多以三十年為一代，歐西人士

多以三十三年為一代，是以創 25:20 記

載依撒格四十歲才娶妻，因為以他四十

歲才算到了成年。以色列人在曠野飄流

了四十年之久，也即因天主罰那一代的

人，使他們不得進入許地（戶 14:26-

35 ）。「十」、「六十」、「百」、「千」，
也多次祇指繁多之意（參閱戶 14 ﹔21 ﹔多

4:20﹔歌 3:7 ﹔ 6:8﹔肋 26:8；百116:3 ﹔瑪

19:20﹔出 20:6 ﹔ 34:7﹔依 30: 17﹔詠 50:
10等）。此外，希伯來文內，用「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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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三個」的說法，和我國「兩三個」用

法完全相同，即言「很少幾個」之意。

另一值得一提的，即希伯來文用一疊進

的說法，即在前一節用「一」’後一節

用「二」’前一節用「二」’後一節用

「三」等，這一說法，也不著重數字本

身之意，而在求其更完美，尤其詩體內

喜用這一說法，如詠62:12「天主說過一

次，我確實聽過兩次」（參閱申 32:30 ﹔

耶 3: 14 ）﹔由二進三：「有關件事我心

中憂傷，而對第三件事我更憤怒（德26:

25 ）﹔由三進四：「不知足的東西，共

有三樣，總不說夠了的共四樣」（主義 10:

15﹔參閱籤30: 18,21,29﹔德26:5; 521: 

3 ﹔ 2:6 ）﹔由四進五見依 17:6﹔由五進

六見列下 13: 19﹔由六進七見約 5: 19 ' 

參閱鐵6: 16﹔由七進八，見米5:4：，參閱
司1111 :2﹔由九進十：「有九件事我心中

以為是幸福的，但第十件事，我的口舌

更要向人講述」（德 25:9)

在聖經上本來沒有什麼數位本身是

聖的，或含有象徵之意，祇不過有時因

所敘事物的特性，或固了某一附屬的觀

點，逐漸形成含有象徵之意，或神聖的

意義，如「大地的四極」象徵全球（依

11: 12 ），伊甸園有河流出分為四支，也

即流往全球各地之意（創2: 10 ）。「十」：

天主給以民頒的誡命共十條，且當以

「十」大災難打擊埃及人。此外，
「七」、「十二」、「四十」更為聖經內

常用的數位，是以被人看為聖數。關於

四十，如梅瑟為接受約版，在山上停了

四十天四十夜，（出24: 18 ），以民飄流

曠野四十年之久（戶 14:34 ），厄裡亞先

知走了四十天四十夜來到了上主的聖山

蜀勒布（列上 19:8 ），新約內耶穌四十

晝夜禁食 0馬 4:2 ）。關於「十二」’由

於以民原出於十二祖先，故十二數位於

聖經內疊次出現。最先由聖祖雅各伯的

十二個兒子，建立了以民的十二支派，

為此，天主在西乃山和以民立約後，梅

瑟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了十二根石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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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24:4 ）﹔大司祭的胸牌上應有十二塊

寶石，每塊刻一名字，代表十二支派

（出 28:21 ）﹔在會幕內的金桌上應有十

二個陳列餅（肋 24:5 ），約櫃前應有十

二根棍杖（戶口： 17 ），在統計以民後，

除梅瑟、亞郎外，共有十二領袖 每

宗族一人（戶 l :44 ），又梅瑟遣派人入
客納罕地探聽該地情況，也是十二人，

每族一人（戶口：2﹔申 1 :23 ）。之後在

新約內，耶穌召選宗徒也是十二人（瑪

10:1,2﹔谷 6:7﹔路 9: 1, 12﹔宗 1 :26﹔格

前的：5節）﹔在默示錄內也多次提及十

二這一數字：如在以色列子孫各支派

中，蒙天使蓋了印的共十四萬四千，即

每一支派一萬二千（默6:5-8 ）﹔天上出

顯了一個大異兆，一個女人身披太陽，
腳踏月亮，頭上戴有十二顆星（ 12: 1 ); 
由天上降下來的新聖城，耶路撒冷有十

二座門，守門的有十二位天使，門上刻

有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城牆有十二

座基石，上面刻著羔羊的十二位宗徒的

十二個名字，城的面積共一萬二千「斯

塔狄」’十二座門是十三種珍珠（ 21:10-

21 ﹔參閱則48:31 ），城中的生命樹，一

年結十二次果子（ 22:2) 
關於「七」字，更是一屢見不鮮的

數字，在聖經的開始，記述天主創造天

地萬物用了六天，第七天，天主造化的

工程完成了，於是在第七天上休息，並
祝福了第七天，定為聖日（創2:2-3) ' 
由此奠定了以色列人以七天為一周，第

七天為安息日的律例。之後，聖經上便

多次以七天為某一事的期限，如洪水滅

世時，諾厄進入了方舟後，「七天一
過，洪水就在地上泛濫」。洪水退後，

諾厄等了七天，放出了一隻銬子，又等

了七天，又另放出了一隻銬子，又再等
了七天，諾厄第三次放出了鴿子（創 8:

8,10,12 ）。古聖祖雅各伯為娶妻先後服

事了拉班兩個七年。婚禮，一連七天舉

行（創 29: 18 ﹔ 27:30 ）。若蘇厄率領以

民進攻耶里哥城，選了七位司祭，帶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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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個羊角號，每天繞城轉一遭，第七天
轉七遭（蘇 6:4，日， 15 ）。此外，天主命
以民為紀念逾越節，應一連七天吃無酵

餅（出 12: 15 ），祝聖司祭要七天舉行授

職典禮（出 29:30,35 ），七天之久，為

祭壇行取潔禮（出 29:37 ），七次以抽

灑祭台（肋 8: 11 ）。婦女分婉後，若為

男子，不潔期為七天，若為女子，不潔

期為兩個七天（肋 12:2,5 ）。至於患癥

病者，應將患者隔離七天（肋 13:4 ）。

宗教慶典，如逾越節，應以七天之久來

慶祝（肋23 :5-8 ; 34-36 ; 39 ; 41 42 ）。
之後，由七天引伸至七個星期（肋 23:

15 ），又由七個星期引伸到七年（肋25:

4 ）。最後，又記載，過了七個七年，

即七乘七等於四十九年後，即第五十
年，稱為喜年，又稱為聖年（肋 25: 8-
12 ）。「七」字廣泛的應用不祇在歷史

書內，即在先知書內以及智慧書內，也

屢見不鮮，如耶 25: 11 ﹔匣 l : 12﹔依 4:

1 ; 23: 15 。達尼爾先知所記七十星期更
為世人所周知（達 9:24 ）。智慧書內如

約 5: 19﹔詠 12:7 ﹔ 79:12 ﹔ 90: 10; 119: 

16﹔德 7:3 ﹔ 19: 14; 35: 13 ; 37: 18 等。
最後默示錄內更是多次提及「七」這一
數位，如 1 :4致書與七個教會， l : 12（參

見的七盞金燈攘， 2: 1 右手握著七顆

星，寶座前燃著七個火炬，即天主的七

神﹔ 8: 1 聞歐了第七個印的時候，看見

在天主面前有七位天使，給了他們七個

號角﹔ 15: 1 又有七位天使拿著最後七種

災禍： 17:7 淫婦有七個頭，指七座山

等。瑪 18耶穌給伯多祿說：「我不對你

說，直到七次，而是到七十個七次」

（參閱創4:15,24﹔肋26: 18,21,24,28﹔盧

4: 15 ）。由以上各節看來，可知「七」不

祇含有狹意「七個」或「七次」之意，

有時也是指「多」或「多次」之意。

此外，聖經內也有以數目來指某人

名的經文，最著名至今未有一絕對性解

答的，即默13: 18 ：「在這裡應有智慧，

凡有明悟的，就讓他計算一下那獸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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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因為是人的數字，牠的數字是六百

六十六」。除有一希臘古卷作「六百一

十六」外，其他抄卷皆作六百六十六。
顯然這三個數字是一種暗疇。以晴碼指

人的這一用法在若望時代，相當普遍，

不祇猶太人喜用，即希臘人與羅馬人都

喜用。在息彼拉卷五 10-50 ，卷八 148-
150 ，卷十一一十四等處，都有晴碼的

用法。著名的有息彼拉卷－ 324-331 內

的 888 ，即暗示耶穌的聖名（希臘文

Jesous = 888 ）。在朋沛依（ Pompeii)

也發掘出了的一個刻文，上有我「所愛

的女孩子的名字是五四五」。若「六一
六」這異文如果對的話，是指羅馬皇帝

加里古拉，不過自從依肋乃以來，經學

家大都以六六六為正確的經文，那末

「六六六」這一暗碼究指誰？由依肋乃

時直到目前，不下三幾十個不同的解

法，如拉丁帝國、義大利帝國、羅馬凱

撒、狄約克肋仙、凱撒多米仙、加裡古

拉等，不過比較為一般人所公認，較為

可取的解釋，乃以希伯來文所拼的尼祿

皇帝，即（NERON QESAR ）的字音字

母： NRWN QSR = 50 + 200 + 6 + 50 

+ 100 + 60 + 200 = 666 。但最近也有

學者，全不在以數字合於某人名字上

下功夫，而以另一極簡單的說法來解

釋，即按猶太人的說法，「七」是象

徵完美的數字，「六」少於七，是以

象徵不完美之意，今一連以三個

「六」（六六六），即暗示一最壞，或

壞到極點，壞到無以復加，一個窮兇

極惡的人，這人是誰？大約指聖教初

期，難為教會最厲害、最殘酷的羅

馬皇帝尼祿。不過，這一說法也並

非一絕對肯定的說法，充其量也祇
能說，是一有可能性的解答而已。

見 491 字母、 5 七。

2382 樂器

Musical instruments 
lnstrumenta musica/ia 

見 1412 音樂。

eu u eu du a r’ nd p e eo AU 
圓
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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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qu 
門
正

舊約經書關於「樂圖」通常所用之

字，差不多都指示田園的意義： Carmel

（田園） ' gan （花園或田園） ,Pardes （樂

園）。「樂園」一詞，原出波斯語 Pairi

daeza ’希伯來文音譯作 Par-des ’希臘

文亦音譯，作 paradeisos 意即林苑、花

園等。七十賢士譯本將創8:2等處之 gan

譯作「樂園」 （paradeisos ） ，從此，樂園

一詞。逐漸用指原祖享福的地方，亦指
將來享永樂的「天堂」。

若問原祖的「樂園」位於何處？這

似乎是一無法答復的問題。學者為了確

定樂圓的位置，已指出五十多處地方。

我們只能說：聖經作者既然在創 2: I 0-

14很仔細的提出了四條河名及其流域，

那麼，由此可以推測：他似乎暗示「樂

園」位於亞美尼亞和美索不達米亞之間

的地帶內。不過，此類屬於地理的難題

尚屬次要，主要的問題是：樂園的故

事，原祖的受考驗，犯罪，受懲罰，天

主給人應許未來的復興和勝利，此等與

基督敢示基本教義有闋的事，究竟是事

實，還是神話？四鄰的民族是否有同樣

的神話？如果有，梅瑟如何利用了它

們？與巴力斯坦相距甚遠的其他民族，
也有著相似的神話，這事如何解釋？為

答覆這些問題，我們首先按宗教比較

學，略論「樂園」、原祖及其命運，然

後按救恩史，略述樂園在舊約與新約經
書中的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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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宗教比較學上的樂園

「樂園」神話之所以發生，是因為

上古的人，有如現代的人常常自問：為

什麼人都要死？在起初是否也是如此？

如果在起初人並非如此，那麼，為什麼

死亡進入了世界？
數種文化相異的民族，落後的民

族，採食和持獵的民族，在他們關於宇

宙觀的神話中，也有著原祖在樂圖過幸

福生活的神話：原始的人時常享福，享

有豐富的食物，不受苦，也不死去，且

有至上之神居住在他們中間﹔他們懂得

動物的語言和意思，同牠們安和相處享

福﹔在太初並無男女之欲和交購的事，

原始的人似乎都為天主或神明直接所

造。以上是幾個黑色民族間的神話。

在加里福尼亞一些採食民族中，有

這樣的神話說﹒原始的人每年都可恢復

青春，因為他們佔有「活水」。此外，

在一些古代文明的民族中，如雅利安族印

度人、希臘人、羅馬人等（見Hesiod肘，

Ovidius, Virgili us ），也傳有極樂世界的
神話。按這些神話，有的說：原始人或

上古人，原過著極樂世界的生活，但後

來不幸失去了，原來他們犯了一條禁

令，因此，神明離開了下地，人便要受

苦而死﹔並且在此種罪行之後，人開始

以交矯傳生人類。又有的說：至上神曾

禁止或命令原始人作一些事，但他們竟

未服從，因而自招了災禍。更有的說．

原始人所以陷於哭禍中，是因為當神明

的使者，要給他們報告不死不滅的喜訊

時一一為一些非洲民族，使者是石龍子

他們卻都深入夢鄉睡著了。還有的

說：蛇一知道了神明要報告原始人不死

不滅的喜訊，就大發可惡謬論，欺騙了

他們，領他們陷於死亡羅網中。

在我國，羅羅族及苗族，也有許多

關於宇宙來源、原罪、洪水、死亡的原

因等等神話，與他民族的神話頗相類

似。這兩個民族以崑崙山為中心的神話

說：在神仙的居處，有四道河流，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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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不死。．．．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事。

上述諸如此類的神話，由何而來，又

如何解釋？按民族學者（ Schmidt, Kop

pers, Vannicelli 等）的意見：在人類的歷
史起初，必定曾有一次改變命運的事件發

生，使人先前的環境完全改變，人們向來

享受的福樂，統統失掉，代之而來的，是

現今的災禍。

叔默爾和巴比倫兩民族，位於二河

之間，與上古的以色列民族來往密切，

這二民族對於樂園、生命樹、原始人犯

罪，因而自招死亡的刑罰等問題，又如

何講法。

我們首先須知道這些民族的神話，

與創2﹔ 3兩章記載的事，固然有些相似

的地方，但不相同的地方則更多。學者

總喜歡提起那首莊嚴而富於抒情的基耳

加默市詩（ Poema Gilgamesh ）和阿達帕
( Adapa ）的神話。可是基耳加默市詩充

滿了宿命論的色彩，絲毫沒有創給人類

帶來的希望。基耳加默市並非原祖，他

是烏魯克（ Uruk ）城第五位王子，生活

於洪水之後，他失去了知心的朋友恩克

杜（ Enkidu ）以後，就去找其祖先烏特

納丕息廷（ Utnapishtim ）。烏氏給了他

一棵「生命樹」，他於是載欣載奔踏上

歸途，但當他沐浴時，一條蛇將他的

「生命樹」拿走，基氏遂憂悶而歸。這

篇詩的寓意是：獲得常生，不是世人所

能做到的事，如果那偉大的基氏還未成

功，其他的人更無論矣。

這篇詩的結論是：「基耳加默市！

你為何到處奔波？你要找的生命，是找

不到的啊！當時神明創造了人類，他們

為世人只制定了死亡，卻把生命留在自

己手裡。．．．你去飽飯你的肚腹，晝夜歡

樂﹔每日擺設盛宴，華顧握住你手的幼

兒，讓佳偶安息在你的心窩。．．．」

阿達帕的神話很相似基氏的故事：

阿達帕不論怎麼心切去尋找「常生」’

神明總沒有賜給他，反而把他送回世

界，送回到他應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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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了近東這些神話之後，我們可略

加比較說．這些神話有些題目與創 2 和

3章相同：如「生命樹」、「人的智識」、

「蛇」等，可是它們絲毫未提及原而且的
罪惡和因罪而受的懲罰。這些近東的神

話，充滿悲觀主義，甚至控訴神明，說

神明對人類的可悲狀況應當負責。創卻

與此剛剛相反，充滿了樂觀主義，它彰

明天主對世人的正義和仁慈，它講明不

可將人類可悲的現狀，歸咎於天主，而

應歸罪於人類本身﹔而且世人現今的這

種悲觀狀態，日後必要徹底改善。

2. 舊約暗示樂國故事的章節

樂園、伊甸、田園、花園等名詞，

不但按上下文在歌 4: 12，日，訓 2:5 ：，厄

下 2:8﹔戶 24:6﹔編下曰：20﹔耶 29:5 ﹔

則28: 13 ; 31 :8﹔創 13: 10 ：，德40:17, 28 
等處，領讀者回想到創 2 ﹔ 3 兩章的樂

園，而且在舊約其他地方，作者明明將

樂園故事與救恩史的題目相連起來，以

描寫未來的福樂，有如「伊甸」裡的福

樂。因此，近來的解經家，為表明此意

特創出下列名句．「末後的時代將像原

始時代一樣」（ Endzeit wie Urzeit) 

舊約的主要經文，見依 33:21; 51: 

3 8﹔則的： 1-12﹔岳 4: 18 ; 匣 14:8 。

按依 21 :3-8 ：「的確，上主必要憐憫熙

雍。憐憫她所有的廢墟，使她的荒野成

為「伊甸」，使她的沙漠變為上主的樂

園，其中必有歡樂和愉快，歌頌和絃樂

之聲，．．．」就是說，一到救恩時代，熙

雍城和以色列地區，將是一個新的「伊

甸」

上述經文都暗示樂園中的河流，但

在依27:1-6 ﹔ 30:23-26 ﹔ 35﹔歐2:24,25 ﹔
亞 9:13-15 等處，先生日則預言：在救恩

時代，勞工和工作的辛苦，都要取消﹔

在依 2:2-4 ﹔ 9:6 ﹔ l 1 :6-9 ﹔ 65:25﹔米 4:
1 4﹔歐 2:20 等處，預言野獸與野獸之

間，野獸與人之間，將和平相處﹔在依

65:20：，區 8:4 預言人人都要滿盡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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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25:8 ：「他要永遠取消死亡」’所以

連死亡也要除去（參見 26: 19 ）。依 25:

6-12﹔耶 31:31-34﹔歐 2:21-25 預言：

最為珍貴的恩典，是在救恩時代，世人

與天主之間，要恢復以前失去的相親相

愛的來往，即在樂園中天主與原而且所曾

有的友誼。

f足以上引用的經文，可以推知：先

知們描寫救恩時代的福樂，有如「伊

甸」的福樂，而且還要超過原祖在「伊

甸」享有的福樂。所謂救恩時代就默西

亞時代，而默西亞時代，根據先知們的

訓示，是末世時代的開始，為此，原租

的樂園，自然象徵永生的樂園，即天

堂。這端道理，在猶太經師的作品和偽

經裡，已露曙光，在新約裡則十分明

顯。

3. 新約暗示樂園故事的章節

在新約經書中，直接提到「樂園」

只有三次，間接暗示創2:3 中「樂園」故

事的地方則不少，如瑪的：4-6﹔羅3:23;

5: 12 ﹔ 8:20：，格前 l 1 :7-9 等（參見原罪

條）。這三次提及的「樂園」，其意義

較之「伊甸」的樂圖已更高一層，即已

確指天堂，或非今世的享樂處所。

主耶穌向被釘十字架上的兇犯說：

「我實在告訴你，今天你就要與我一同

在樂園裡」（路23:43 ）。這裡的「樂園」

是指天堂，或更具體地說，是長古聖所

（參見弗 4:9：，伯前 3:18-20)

在格後 12:2-4保祿暗示他約於公元

四三年蒙受一次神魂超拔的恩賜：「我

知道有一個在基督內的人，．．．．．．被提到

三層天上去，．．．．．．我知道這人．．．．．．被提

到樂園裡去，聽到了不可言傳的

話，．．．．．．」’這些話，若要仔細講解，

有些困難，但若按大多數解經學家的意

見，則「三層天」和「樂園」是指同一

地方。即享天福的天堂。

在默 2:7 基督給那些為他的名義而

受苦的信友，恩許說：「勝利的，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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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天主樂圖中生命樹的果實，賜給他

吃」。作者在此明明以這句暗示創 2 樂

園的話指天堂，或按默22:2,14指「天主

的城」’「聖城」。更值得注意的，是

聖經第一部書創世紀和最後一部書默示

錄，如何密切地前呼後應。在創記述天

主將造成的人安置在樂園中，人在那裡

犯了罪，可是天主應許給他最後勝利﹔

而在默，我們可看到天主如何實踐了他

的恩許：在那超越下塵的樂園，即在天

主聖城內，天主賜給他的子女生命樹

一永生的果實。

見 1815 創造、 1426原罪、 191 天國、 452

伊甸。

2384 樓廳﹝晚餐廳l
Upper Room, Coenaculum 

谷 14: 15 所記載的樓麓，是指一座

固定，且十分有關係及重大意義的建築

而言。在這一所寬大的樓廳中，耶穌同

宗徒們吃了最後的晚餐，建定了聖體聖

事（谷 14: 15﹔路 22: 12 ），因此，它是

教會的第一座聖堂，被稱為「諸聖堂之

母堂」。耶穌死後，宗徒們因懼怕猶太

人，齊要去於此。耶穌復活後，在這裡兩

次顯現給宗徒們（路 24:33 36﹔命令他

們不要離開耶路撒冷，卻要等候天主聖

神的降臨（路 24:49﹔宗 I :4 ）。在這裡

揀選了瑪弟亞為宗徒（宗 1:15-26 ），在

這裡天主聖神降臨，在這裡舉行了宗徒

大會議，奠定了第→個主教區，任命雅

各伯為第一任耶京主教（宗 15:5-31 ）。

這座對教會十分有紀念價值的地

方，於公元70年，提托攻佔耶京時，毀

於戰火。但是自教會的最初期，即有很

多的及沒有中斷過的傳統文件，證實它

的存在及正確的地點，是在耶京之西南

角。在耶穌及宗徒時代它位於城內，現

今卻在耶京城牆外。第四世紀在這裡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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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了一座聖殿，名為「聖熙雍」’或為

「諸聖堂之母堂」，但因經年累月，聖

堂屢修屢毀，至十字軍東征時一 1099

年一見聖堂已破舊不堪，乃重建一座

莊麗的大殿，稱之為「熙雍聖瑪利亞

殿」’此聖堂毀於蒙古人之手，時在

1244 年。 1333 年方濟會會士將這樓廳

買下，加以修整，居住於此。 1335 年

得助於那坡利（ Napoli) Sancia 王后，

重建新堂及會院，偉大壯觀，自此方濟

會會士在此服務於這座全世界的首堂，

並照顧來自各地的朝聖教友。 1342 年

1 1 月 21 日教宗克肋孟六世，正式以通

諭任命方濟會會士為此聖地的管理人。

1452年回教人受猶太人的唆使，將此建

築物的一半強估，據為己有，上邊的樓

廳（即晚餐廳）仍歸方濟會會士管理，

但下邊他們毫無證據的認為是達味墳墓

所在地， 1523年3 月 18 日，回教人竟連

樓廳、也強估了去，改為回教堂。 1551

年初，終於將會士全部逐出，連會院都

佔為己有。現今此地屬猶太人管理，在

此繼續紀念達味的墓地，是旅客必參觀

的名勝。但方濟會會士在每年建定聖體

聖事瞻禮五及聖神降臨日，有權來此樓

廳朝聖及舉行簡短的宗教儀式，以紀念

這座樓廳內所發生的歷史事跡。

2385 樟樹

Yew tree Pri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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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7 歐步羅

Eubulus 

人名，意謂「好參議」’羅馬初期
教會的信徒，他曾在保祿的書信內附筆

致候弟茂德、（弟後 4:21 ）。關於此人的

其他事跡，我們一無所知。

2388 歐尼刻

Eunice 

女人名，意謂「美好的勝利」。聖

保緣弟子弟茂德的母親，為人忠誠善

良，其夫是外教人（宗 16: I ）。由弟後

I :5 我們可以推測她很早即已回頭皈依
了基督。

2389 歐瑟亞

Hosea, Osee 

意謂「上主施救」，他在十二小先

知中，名居首位，由他的遺著中，我們

知道他是北國以色列人，父名貝厄黎。

他執行先知任務，開始於雅洛貝罕二世

的晚年（歐 l : I ），其間經過六位君王，

大約是從公元前 750 年至 730 年，甚或

至 722 年。
歐瑟亞具有什麼身份，我們不得而

知。有些學者認為他是一位可祭，因為

他對禮儀、祭獻和慶節等細目，都有很

詳細的記載。這種論斷雖屬可能，但無

確實史料佐證。不過，由他的著作中，

可以看到他本人喜好農業而愛大自然，

因為他比類寓意的取材，幾乎完全出自

大自然界﹔並且對以民的歷史十分嫻

熟。由此，可以推測，他可能出生於鄉

間，自幼受過相當良好的教育，應屬當

時中等社會的人物。

按先知的自述，他娶了狄布拉困的

女見為妻，且生了三男一女（ 1:3-9 ）。
由於他妻子的不忠，由於他婚姻生活的

不幸，由於他親身的體驗，引出了一篇
大塊好文章（見歐瑟亞書）。由先知的

著作中，反映出先知是一位內修極高，

信仰彌堅，感情又頗熱烈的人。因此，

他對於各種迷信及敬禮巴耳的事，非常

憤恨，嚴詞斥責，而同時對於他的同胞

所懷有的滿腔熱愛，也溢於言表。總

之，歐瑟亞先知的特點就是愛，是一種

無往而不利的愛一一「上愛天主下愛
人」’這也是他宣講的焦點和精義。

2390 歐瑟E書

Book of Hosea, Uber Osee 

歐書在十二小先知書中居於首位，

雖然按時代說，學者們大都把亞毛斯書

列於首位，以亞毛斯為第一位「著述的

先生日」，但無論根據瑪索辣經文，或七

十賢士譯本，或其他古譯本，歐書常列

於首位。

1. 寫作的時代背景

歐瑟亞任先知職務時，正值北國政

權最衰弱，最混亂的時期：雅洛貝罕二

世死後，掌握軍權的大將相繼叛變，畫畫

奪王位，先後有四個君王被人暗殺（見

列下 15 ）。這種政治上的混亂，直接影

響了道德和宗教生活，使北國的人民敬

拜邪神，違犯與天主所立的盟約，並染

上了異民的種種惡習，從此道德一落于

丈。就在這種景況中，歐瑟亞蒙天主召

為先知。他不但用言語向同胞宣告國家

民族不可避免的滅亡，而且也在他的婚

姻生活上，親自體驗到，天主與以民締

結的「婚約」（ I :2 ），由於百姓的背約

失信，而受到的輕慢（ 12:15 ），是以天

主對以民的懲罰，實在是公道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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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I ）。先知以後又遵從天主的命令，

與自己的妻子破鏡重圓：這是預表天主

將再以仁愛來憐憫不忠貞的百姓，且由

充軍之地召回他們，與他們重新訂立永

遠的新盟約（ 3:1-5 ﹔ 1 I: 8 11 ）。歐瑟亞

實在是一位以自己的生活，來表示天主

慈愛的先知。

2. 內容與分析

本書很明顯的分為前後兩編：前編

( I - 3 ）講述先知與淫婦結婚的象徵意

義﹔後編（ 4-14 ）記述先知的神諭：先

知再三痛責以民道德的墮落，宗教及政

治的混亂，並預言天主必降嚴罰警戒他

們﹔同時卻也指出天主富於慈愛，深顧

他們改惡遷善，如此天主必將以更堅厚

的仁慈，使他們復興。後編可分為三

段： 4-6 ﹔ 7 11 ﹔ 12-14﹔每段內容大同

小異，都在敘述以民背離上主，上主的

懲罰，上主的仁慈，及以民的復興情形

（見 6: I l ; 1 I :8-11 ; 14:5-9) 

3. 書的形成與特色

學者皆認為本書除了一些小補注或

編輯者增添的語句外，全出於歐瑟亞先

知。所謂編輯者的補注，如本書題名

( I: I ）和前三章內所有的增加語以及14:

10 。由於編輯者對先知的神諭謹慎而不

敢擅動的態度，可以斷定他若不是先知

的門徒，必是先知的一位私淑弟子。步

豐（ Buffon）說：「文體乃作者人格的

反映」。這句話用在歐瑟亞身上最為切

當。他那剛柔相濟的文體，正與他的性

格相印證’決非他人所能偽造出來的。

歐瑟亞行文的特色是「簡」’不像

厄則克耳或耶肋米亞，往往將一個思想

反復申述，使其大白而後已。歐氏卻不

是這樣，他對所論的題目，有時只暗示

幾句即放過，有時突然提起一個問題，

寥寥數語，遂即停止。因此，聖熱羅尼

莫評論說﹒「歐瑟亞言簡意眩，似以格

言說教」（ Oseas commaticus et per 

sente叫as loquens ） ﹔又說﹒「若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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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先知書的真諦，須求聖神默佑：若要

了解歐瑟亞書，更當求助於聖神」

歐書的經文由於文詞太筒，又因了

輾轉傳抄，或因抄寫者有心無心之誤，

以致現有的經文，意義不明，文字殘缺

之處，不可勝數。可說起全部舊約書中

殘缺最多者之一，且在譯成七十賢士譯

本之前，原文早已訛誤百出。因此，各

古譯本，對於校訂經文，亦無多大補

助。所以為訂正原文多次要依據經學家

的意見和推測。有時學者們的訂正和推

測雖則巧妙，但是否即是原文，頗成疑

問﹔且學者的改訂，各不相同，莫衷一

是。對歐瑟亞殘缺的經文，最老實的態

度，說「不知道」更為明智。

4. 中心思想
歐書的主題即在於闡明上主對自己

的選民的愛。先知為說明這點，引用了

兩個比喻：一個最普遍而又最透徹的是

婚姻的比喻，即夫妻的愛，夫妻的關係

上主比作丈夫，以以民為妻子（ 2: 
18 ）﹔另一個比喻就是父子關係一上

主為慈父，以民為愛子（ 11:1 ）。以夫

妻間之熱情，表示上主對以民的愛情﹔

以父子問的至情，說明上主慈愛以民，

決無利己之心，而全是為以民的福利。

在先知的預言中，還有一個比喻，說上

主對以民所懷有的愛情，猶如母親對自

己的嬰兒所有的愛情一般：「是我教了

厄弗辣因邁步，雙臂抱著他們，．．．．．．是

我用仁慈的繩索，愛情的帶子牽著他

們，我對他們有如高舉嬰兒到自己面頰

的慈親，俯身餵養他們」（ 11 :3-4 ) 

上主對以民的愛情和以民對上主的

不忠不孝（ 4: I ），這兩種思想便是織成

歐書全部教義的經緯。無怪乎歐書對日

後的舊約經書的影響力至大，如耶肋米

亞、厄則克耳、依撒意亞安慰書、雅歌

等：甚至連吾主耶穌和宗徒們也時引歐

瑟亞的話（見瑪9: 13 ﹔ 12:7﹔羅9:26﹔伯

前9:26﹔路23:30﹔默6: 16﹔格前 15: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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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 2: 14 ），這是因為新約是愛情的盟

約，而歐瑟亞是愛情的先知。

2391 歐帕托爾

色宴苛王朝的國王，安提約古五世

歐帕托爾。

安提約古四世之子及繼位者（公元

前 163 161 ），上位時仍年幼，由里息

雅輔之。二人同時被德默特琉謀殺，而

自稱為王（公元前 162 150 ，加上 6:17 ﹔

7: 1-4) 

見 507 安提約古。

2392 歐頗助摩

Eupolemus 

人名，希臘文，意謂「英勇善戰之

士」’巴力斯坦的猶太人，若望之子
（加下4: 11 ），出於阿苛城的司祭家庭，

曾受瑪加伯猶大之托，帶領一使節團，

於公元前 161 年出使羅馬，簽訂了友好

同盟條約，目的在於共同抗禦德默特琉

一世（加上 8: 17﹔加下 4: 11) 
他與以希臘文字及文體寫過一部猶

太人歷史的歐頗肋摩，大約同為一人。

這部歷史的一些殘卷至今猶存。雖然若

瑟夫謂此人是外教人，但熱羅尼莫及歐

色彼（ Eusebius ）卻主張二者同為一人。

2393 潔德﹝貞潔﹞
Chastity, Castitas 

這一個德行，所不同於獨身 （ Coe

libatus ） 及童貞者（ Virginitas 女性），

是在於戒避一切不正常的非法性行為﹔

更高尚的意義，是在於不懷一切不潔的

思想。

1. 舊約
在舊約中所謂「潔德」或「潔淨」一

詞，常是指法律及禮儀上的不受站污而

言（肋 7:19 ﹔ 10: 10 ; l 1:36 37 ; 13: 

13 ），並且非祇用於人，而連地方、衣
物等都包括在內（肋4: 12 ﹔ 6:4 ），故此

並非潔德之意。但在後期的作品中，開

始有德行的暗示（約22:30﹔見詠 18:21-

25 ﹔ 24:4 等），但這種德行，猶言人之
品行正查，人格清白，而非專指潔德而

言，故此「潔德」是只見於新約的德

行。

2. 新約
在新約上，潔德的含意也是很廣，

比如誠實、模範、完整、忠、勇、節制、

端莊、無瑕可指等。總之，是一切作基

督妙身肢體的教友，亦即作聖神宮殿，

所應具備的→切美德（宗 24:25 ：，迦 5:

22﹔格前 6:15 －阱， 7:9 鐸 l :8：，弟前 3:

8-9﹔斐4:8：，伯後 l :6 ），換言之，一切

基督徒應按自己的地位及職務（弟前 5:

22 ; 4: 12 ）及不同環境（弟前 4: 12 ; 5: 

2﹔鐸 2:5﹔斐 4:8 ），修行上述美德。
雖然在一些保祿的言論中，潔德的

範圈又廣又闊，但它卻遠遠超過了舊約

的觀念，而它的極點可以下面的話來表

示：「原來我是以天主的妒愛，妒愛你

們。原來我已把你們許配給一個丈夫，

把你們當作貞潔的童女獻給了基督」

（格後l 1 :2 ），意即：教友們應如此具備
誠實、模範、完整、忠貞、端莊等美

德，以獻與基督，猶如一位無瑕的貞女

之於丈夫。

1359 



2394 2395 畫五十

2394 熟識黨

Zealots, Zelotes 

關於熱誠者西滿（瑪 10:4 ），見西

滿宗徒條。以下只就熱誠黨的由來和特

點，略予陳述。

熱誠黨就他們原抱的主義來說，實

是法利塞黨的一支派。兩黨彼此間的區

別，是法利塞黨謂人的成功應全求之於

天主，熱誠黨則謂人的成功，三分之一

應歸功於自己的努力。這一黨派的創立

人是加里肋亞人猶達（宗 5:37 ）。他和

他的黨羽反對羅馬政府調查戶口民惰。

猶達死後，他的黨徒無時無地不與羅馬

政府為敵。由於有其他的猶太人，如法

利塞人，尤其撒杜塞人，不贊同他們的

計劃和作風，他們遂厲行恐怖政策，殘

殺無辜。黨內有一部分號為「匕首黨」

( Sicarii ）的人士，尤為強悍，因敏於揮
動匕首謀刺異己，因而得名。羅馬和猶

太戰爭（公元 66-70 年）的爆發和戰事
的殘酷，這派人士應負大部分的責任。

近來有些學者企圖替該黨洗刷污

名，恢復聲譽，理由是史家若瑟夫一

熱誠黨的作為，我們只能由他的作品中

獲悉←不是個公正篤厚的史家，因他

只求阿誤羅馬人，難免不失於實事求
是。我們固然不否認若瑟夫趨奉羅馬

人，但他在寫作時，是難改變事實的真
相的，因為在他著書時，很多遭受過戰

禍及熱誠黨摧殘的人，尚生存在世。此

外，還有羅馬總司令部的一些要人，當

時亦尚存在，且很多關於猶太戰爭的文

件，是由這些總司令部的要人，以及帝

國人員供給若瑟夫的。因此，雖然他當

時想討好羅馬人，也不能一手掩盡天下

人的耳目，而擅自改變事實的真相。

有些學者以谷木蘭隱士屬於熱誠

黨，但這說法無所依據，更有些作者

一據我們所知約有三、四人一一竟然
主張耶穌也是個熱誠黨的黨員，這更是

滑天下之大稽了。他們著的「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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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沒有歷史價值，而且違反歷史文

件。

見 924 法利塞、 2363 撒杜塞。

2395 諸邦﹝異民l
Gentile, Ethnicus [Pagans, 
Heathens, Pagani, Gentiles] 

此一名詞在希伯來文及希臘、拉丁

譯本上的原意，本是指由一家或一族，

經過歷史的演變及人種的繁殖，而形成

的一個國家或民族而言。但在以民的眼

中，宗教上的觀念很快地超過了人種觀

念，亦即以民之被稱為民族，並不僅是

因為他們都是亞巴郎、依撒格的後代，

而主要的卻是因為他們是惟一真神天主

的敬禮者，是天主以盟約特選的惟一民

族，是神聖的于民（出的： 16﹔申7:6) , 
祇有他們才是「民族」’故此其他的一

切諸邦都是異民、或異邦及外教人，是

「不成子民的人」（申 32:21 ）。這種思想

觀念，在詠及厄下二書中尤屢見不鮮

（參見創 10:5 ：，依 8:23 ﹔ 14:26 等）。希
臘譯本亦沿用了這種方式，稱以民主起民

族（德46:7﹔智 18: 13 ），其他一切民族

皆被稱為異邦（列上 14:24﹔列下 16:3 ﹔

21:2 等）。這種民族思想在以民的心理

上，無形中造成了一種自尊自大的蔑視

及敵對諸邦異民的狀態，此一心理狀

態，在新約時代的前後，當猶太人大受

帝國主義踩闢壓迫的時候，更盡形表露

無遺。以民的高傲心理在歷史上受了嚴

重的創傷及打擊：北圓的滅亡，南國的

充軍，耶京及聖殿的蕩然無存，以至不

再成為國家，不再成為自由獨立的民族

等，樣樣都清楚地指出：「天主的特選

民族」這塊招牌，並不是他們得救的保

障及護身符，真正得救的惟一途徑還是

真正的宗教虔誠，這是先知們及新約時

代的若翰及耶穌自己所明言指出的（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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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 3:8-10; 8:10什么若 8:31-41 ）。以

民的天主也是天下萬邦眾民的天主，天

主也時時在照顧他們，並將按自己的計

劃，在默西亞時代，使他們藉著以民來

認識敬禮惟一的天主，而形成一個偉大

的天下民族（耶3: 17 ﹔ 10:7﹔見創10﹔申

32:8 ）。約納書就在證明天主對異民的

愛護，充軍之後的先知，更是強調這

點（蓋2:6 9﹔區8:20-23 ﹔ 14:16 21 ：，詠

86:9 ﹔ 97:6 ﹔ 102:22-23 ）﹔但是這種新
觀點的主要宣傳者，卻還是依書第二部

分的作者（依 40:15-24 ﹔ 41:8-10 ﹔ 42:

10-12 ; 49:6 ; 51 :4-5 ﹔ 52:10 等）
新約的作者用「異民」之處，有一

百六十次之多，多次與「民族」一訶並
用，並無猶太人和外邦人的分別（見路

7:5 ﹔ 23:2﹔若11 :48-52 ：，宗4:25-27 ﹔ 10:
22 ﹔ 24:2 』 10等）﹔有時則如舊約指非屬

天主選民的異邦人（瑪 5: 15 ; 10:5 ; 20: 

19-25 ：，路 21 :24﹔羅 l :5 ; 15: 1 l ﹔格前

1 :23 等）。但是，除上述者之外，新約

中出現了一種新的觀念：異民是指那些

反對由基督徒所組成的民族者而言（格

前 5: l, 12:2﹔得前4:5﹔伯前 2: 12 ）：構

成這民族的份子，來自不同的種族及

地區，他們之間彼此的聯繫’不再是血

統，而是共同的信仰及救援的恩惠（迦

3:28 29 ）。天下一切接受福音的人們，
都有資格屬於這個民族 0馬 28:19-20 ﹔

谷 16:15-16 ）。天主的特選民族一舊

約以色列民族一一沒有堪當接受及完成

天主救援的計劃，因此，天主將此計劃

擴展至世界上一切的民族，而成為「天
主的新以色列」（迦6: 16 ）。但是，在這

個天主的新民族之中，舊約以民亦包括

在內，祇要他們真心回頭改過（見羅

11 ）。在新約，尤其聖保祿，是這個新

救援神學的倡導人。

異民曾經是被遺忘的民族（弗 2:

12 ），雖然天主曾以宇宙萬物的創造及

人的良心顯示給他們，片面的照顧了他

們（羅 1:18 23 ）﹔但是現在天主的慈愛

及救援卻打破一切猶太人與異民之間的

隔閣，而普照世間一切的人類（弗 2:

14 ），共同組成一個聖民一聖教會。

歷史告訴我們，組成這一教會的絕大多

數的份子，來自異民，因為猶太人仍自

高自↑寺，以自己為天主惟一揀選的民

族，仍繼續拒絕排斥其他一切諸邦異
民，於是異民在天主的新以色列中竟後

來居上（見路 21 :24﹔羅 l 1 :25 ），這樣

眾望所歸的默西亞乃成了「萬民的君

王」（默 15:3-4﹔見創 49: 10 ）。

2396 瘟疫

Pestilence, Pestis 

聖經上雖然不少次提到瘟役，但對

於它出現之前的徵兆，以及發生之後的
症狀，卻沒有清楚的說明。這應是一種

十分可怕又迅速蔓延，以及在古東方相

當普遍的災禍，是以百姓無不對之生

畏，視為來自上主的懲罰。先知們，尤

其耶肋米亞及厄則克耳，更不時以此來

恐嚇以民，以求百姓安份守己，遵守天

主的誠命（耶 15:2 ﹔ 18:21 ﹔ 29: 18; 32: 

24 ; 43: 11 ﹔則 5: 12; 7: 15 ; 14:21 ; 28: 
23等）：且不時以瘟疫、饑餓、戰爭三

件最大的民族災難相提並論，猶如這三

i定是不會單行似的。聖教會也多次求主

免此三禍。

按聖經上的記載，天主格外用這種

災難來懲罰一個民族或整個國家的過

犯。有時亦是為打擊個人的傲慢無理，

格外是君王們的罪過，諸如埃及十大笑

中的第五及第六災難的獸疫及膜瘡（出

9: 1-12 ），是為懲罰法郎的明證。達味

調查戶口後所發生的瘟疫（撒下 24) ' 

約櫃落於培肋舍特人手中之後的瘟疫

（見撒上5:6,9-12 ），亞述王散乃黑黎布

圍困耶京時，在軍隊中所發生的劇烈瘟

疫等（列下 19:35 ），都是來自上主的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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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當然從一方面來說，古東方醫藥的

缺乏，衛生設備的簡陋，人民知識的落

後等，都是造成這種病症的主要原因，

尤其在戰爭連天，缺水缺糧的狀態之

下，此病可能一發就不能阻止了。無怪

當時造成了百姓心理上的巨大恐怖。

在新約上，瘟疫與饑荒是世界末日

來臨前最厲害的災難。（路 21: 11 ：，默

24:5 ）。

見 1522 病症。

2397 盤石

Rock, Petra 
見 446 石。

2398 巖言

Proverb, Proverbium 

本書原文的標題有類比、成語、格

言、警句、對比、諺語、嚴言等種種意

義，但因它主要的目的，似乎是在指示

人生處世、修身、齊家之方針，故中文

正確的將之譯作「熾言」。其實這種以

格言方式來成書訓人的文件，在古中東

的文明諸國是頗為普遍的，尤以訓導朝

廷中的顯貴人物為其目的。考古學者曾

發現著名的仆塔局特仆（ Ptah-Hotep ）的

訓誨簽言，是公元前 2500 年左右的作

品，它的內容，就是一位元家父以朝廷

中的禮規，來教訓自己的兒子，諸如談

吐之文雅、吃飯之端莊、行為之正直、

正義感與責任感、尤其是應躲避邪惡女

人等。這種類似的嚴言作品，曾屢為考

古學者所發現，比如默黎卡勒玉的歲言

( Meri-ka-re ）、阿尼的激言（ Ani ）及阿

鬥摩培的訓誨篇（ Amenemope ）等。他

們的主要目的，是訓練來日於宮中朝廷

任職的青年。聖經中的嚴言似乎亦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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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王朝時代的宮中作品（列上 5:9-15 ﹔

1O:1 日，23 25 ），這也就不必奇怪猶太

人及各基督教團體，向來皆以主義言為撒

羅滿之作品，祇有後來才發現將全部作

品歸諸於撒羅滿，事非可能，這一點我

們後來再談。

自考古學昌盛以來，尤其是自從不

少其他古文化民族的藏言出土問世之

後，便有不少的學者，強調以民聖經中

的錢言，是在受了外人的影響之下寫成

的，猶如以民君主政權之建立，是仿效

外邦人組織政府的結果（撒上 8:20 ）﹔
那麼，錢言之在以民成書問世，亦是在

君主政體成立之後，仍然大力仿效其他
民族的結果。固然我們不能斷然否定這

種可能性，尤其是鑒於兩者所用的體材

是如此的相似，至少外表形式的模仿是

非常可能的。但是，如果我們將以民的

錢言仔細分析研究一下，我們不難發

現：聖經中的鐵言，的確採取了外邦人

文學鐵言類型，不過，三者之間仍有莫

大的區別。主要的區別在於：以民的錢

言中，充滿了天主的觀念，事事以天主

為中心，為天主為近人而盡職服務的精
神充滿全書，這是在外邦人的錢言中所

找不到的。人應當避惡行善，因為罪

惡、虛偽、假秤「為上主所深惡」。這

種說法，在接言中屢見不鮮（接 l 1: 1: 

12:22: 15:8-9 等），這更是外邦簽言中
所絕無僅有的。這種宗教的熱誠，事事

以天主為懷的精神，尤其見於充軍之後
成書的簽言部份中，致使它在最後成書

定型之後所表現的宗教精神，已遠遠超

過它原來所有的人文及宮廷氣氛（見 1-

9 ）。可是，從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得

不承認，鐵言似乎不太注意聖經向來所

強調的救援歷史的問題，從未提及、司︱

證梅瑟法律，上主的許諾及其許諾的應

驗等，故此它在聖經的作品中，是別具

風格的一本經典。它所包括的範圍非常

之廣，幾乎不可能將它的內容來加以分

析整理。它斥責懶惰及遊手好閒’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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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童及婦女應遵守生活的規律，注重坦

誠及大公無私的精神，討論財富的利

用，真假貧富的區別，勸人樂善好施，

出言謹慎，樂於受教，待人溫和，處世

公正等等。有不少的主義言是作者本身的

經驗之談（竅 18: 16 ﹔ 19:4 等），另有一

些則是人生的矛盾現象（主義 l 1:24; 17: 

1. 分析
首先我們要知道鐵言這本書，是由

許多長短的詩文和散文寫成的，它是由

數個不同的集子彙集而成，諸如撤羅滿

的錢言（ 10: 1; 25: 1 ）、智者的訓言（ 22: 

17; 24:23 ）、阿古爾的格言（ 30: 1 ）、
肋慕耳的格言等（ 31:1 ），但這祇是表

面上及不切合實際的分卷。關於本書的

分析，學者們的意見向來紛耘，有人主

張分九卷，有人強調分八卷，我們則以

為將本書分成七卷，更切於實際，合於

邏輯。

卷一：題名、目的及綱領（ 1:1-7 ）﹔撒

羅滿的第言：稱揚智慧，勸勉子

弟善盡職守（ 1:8-9:18)

卷二：撒羅滿的錢言，為全書最長的一

卷，似乎是雜輯而成，章次無

序：教訓各階層的人善盡職責、

修德、避惡行善、愛好和平、倚

恃上主（ 10:122,16)

卷三：智者的金言．囑人避惡、節操自

持、躲避淫亂（ 22: 17-24:34) 

外加個補遣，寫著：「以下也

是智者的錢言」（ 24:23-34) 

卷四：撤羅滿的錢言，並指出是由猶大

王希則克雅的手下所搜集的（ 25: 

1 29:27) 
卷五：阿古爾的格言，是很短的集子，

祇有一事（ 30 ），內有 12 個謎語

及四種不能滿足的事物。

卷六：肋慕耳君王的母親戒子的訓言

(31:1 9) 

卷七：賢婦贊，歌頌賢婦的才德，是以

字母順序排列的短篇詩（ 3 1 : 1 O』

2. 著作問題

本書之卷二及卷四（ 10:1-22,16 及

25 29 ），其古老的標題明言是撤羅滿

的作品，這兩本也是最大的兩個集子，

故此自古以來便慣將全部葳言歸於撒羅

j繭，是可以理解的。今日之學者雖然已

證實全部緩言皆出自撒羅滿的說法，事

非可能，因為一些較小的集子，是出於

其他不同時代的作者之手﹔但學者們卻

強調，毫無疑問的歸於撒羅滿的兩個集

子（卷二及卷四），是最早被人編輯成
集的作品。至於這兩卷是否真正出於撒

羅滿之手，則是見智見仁的問題。其他

的集子固然是較晚期的作品，有些是充

軍期後的產品，比如卷一（ 1 9 ）的語風

及文筆，似乎在指示它是公元前五世紀
左右的產品。但在藏言中，最晚的集子

亦應於希臘文化時代之前，已定型成

書，蓋希臘文化的影響，在接言中是見

不到的。

3. 體裁

鐵言的體裁是屬於訓誨詩類，與散

文回然不同。詩的文字尚辭藻’富於寓

意，尤其注意詩節的形式及音律（詳見

詩歌條）

4. 價值

第言堪稱為訓誨詩中的代表作，與

其他古東方同類型的作品，可以相提並

論，並駕齊驅，毫無遜色。它是古代以

民智能的明證，亦是研究以民文化史及

倫理學不可或缺的文獻，故此是一部非

常有價值的著作。又基於它的內容及目

的，是為使人修身、行善、避惡為主

題，是以它不論為任何時代、任何地區

及任何民族，都是有益、有價值及受人

重視的。

5. 原文與譯文
原文是希伯來文，大體說來，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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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相當完整，祇有卷三（ 22:17-23:34) 

及卷五和卷六兩個小集子（ 30:1-31:9)
稍有遺漏，這是學者們所公認的。它最

古老的譯本當然是七十賢士譯本﹔可惜

它並沒有完全按照原文的次第排列下

來，故此分卷的工作，頗呈混亂現象。

並且有些地方，譯文超過了原文的篇

幅，顯有加添增補之嫌，故此節數亦不

盡間，白是意中事。倒是聖熱羅尼莫在

將本書譯成拉丁文時，的確忠實，仔細

隨從了原文，是以他的譯作為許多難解
或混睹的詞句，提供了不少有價值的詮

釋，這實在是值得稱揚的一點。

2399 節制

Continence, Continentia 

節制之意義，在聖經上，是用來表

示某人對肉情淫慾的妄動有所約束之

意，多次與節操、貞潔通用（宗 24:25 ﹔

迦 5:23﹔伯後 l :6﹔格前 7:9 ﹔ 9:25﹔鐸

1: 8) 

見 2393 潔德。

2400 節期

Festivals, Festivitates 
見 2341 慶節。

2401 糊塗﹝愚昧l
Stupidity, Stupid ; Stultitia, 
Stu ft us [Folly] 

普通我們所說的愚人，大都是指那

些無知識、未受教育、或者生來天資遲

鈍及言行粗魯的人﹔但是在聖經上除了

上述意義之外（見創 31: 28﹔撒上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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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6:21 ），更有一種宗教上的意義。

聖經上的愚者，主要是指那些宗教上的

近視眼，那些不承認有天主存在，有上

主措施及照顧的人（詠 10:4, 11 ; 14: 1; 

53:2﹔曰：7; 94:8 ），以及那些自己輕

視上主法律而又壓迫其他守法者的人

（依曰：6 ）。撤烏耳因為沒有聽從天主的

話而變成了糊塗人（撒上 13: I k 編上

21 :8﹔見編下的：9 ）。愚人固然是指個

人而言，但也可能是指團體或民族．

「這是因為我的人民愚昧，竟不認識

我，是些無知的子民，沒有明悟，只知

作惡，不知行善」（耶 4:22﹔申 32:21 ﹔

詠 74: 18) 
在智慧書上特別強調宗教的熱誠，

是智慧的泉源。相反地，惡人因充滿驕

傲自大，而卑視聖城，小看智慧，故此

的確是些愚昧的人，甚至在社會上也是

些不受歡迎的人（歲 1 :7,22 ﹔ 14汀，9﹔約

2: 10﹔詠39:9﹔訓7: 17﹔德21:12-31 ﹔智

3: 12; 5:4) 
新約中的糊塗人與舊約中的愚人有

同樣的估價。他們是那些只顧法律的外

表，而不管內心純潔及意向純正的人

（路 11:40 42﹔瑪23:16-17 ）：是那些不

理天主而自行策劃行事及生活的人（路

12:20 ）﹔是那些在沙灘上修建房屋的人

（瑪7:26 ），以及不知預防而又不聽從智

者勸告的人（瑪 25 :2-8 ）。瑪 5:22 所記

載的罵人語「（傻子），按原文即是糊塗

的意思。

保祿在他的書信上也用過不少次

「糊塗」或「愚昧」的詞句。他與古來

傳統對「愚昧」一詞在宗教上的意義有

同樣的見解（見羅 2:20﹔格前 2: 14 ; 

弗 5:1 7﹔鐸 3:9﹔弟後 2 :23 ）。但是
他更清楚地指出，基督以十字架完成

的救援，雖然為外教人是愚蠢及不智

的事（格前 l :18,21,23 ），但為信耶

穌為主的信徒，卻是天主的德能和智

慧﹔並且凡是世間以為是智慧明達的

事，在天主前多半是愚蠢的事（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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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格前 l :20 ; 3:18; 4:10) 

見 1893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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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年史
編年紀，即是所謂編年史，是由編

年紀上下和厄斯德拉上下合輯而成。這
部編年史，通常為舊約和新約的信眾所

忽略，其原因不外是，因為編年史前一

部分，即編年紀上下所敘述的，似乎只

是重複人已由梅瑟五書、若蘇厄、民長

紀、擻慕爾上下、列王紀上下所熟悉的

救恩史﹔而且，其間常夾雜著一些冗長

的人口統計，單調乏味的家譜，以及層

出不窮的實物記錄的名單，因此，就連

對聖經頗有研究的讀者，也不大願意鑽

研編年紀。聖師熱羅尼莫稱之為「編年

紀」﹔七十賢士譯本譯為 Paralipom

en帥，意謂補遣。七十賢士既以之為前

代史籍的補遣，就未見得重視這部經

典。
聖經讀者所以忽略編年史的主要原

因，似乎還是他們實在誤解了這些書成

書的目的，因而不明書中立論的用意。

就比如許多讀者在這些書籍中尋求確切

的歷史記錄﹒如達味王究在何時何地登

基為玉。如要找尋這樣的記錄，那只有

失望，更好將編年史放在一邊，而去向

撒慕爾上下尋求比較豐富實在的史料。

他們所以失敗，是因為他們沒有注意

到，編年史作者無意給我們敘述生活在

基督降生前一千年左右的歷史人物達味

玉，他的目的是在於要來的那位理想的

「達味」。他的這番傳報，意在加深鞏

固以色列人，天主的子民，在困苦患難

之日，對天主親來施救的信賴和希望。

2. 成書時代和作者

大部分聖經學者，今日都同意這四

部書最後的編輯時代，是在公元前 300

年左右，由同一猶太司祭界神學家集

團，在一位無名氏領導下編宴而成。這

位無名氏，為方便起見，通常稱之為

「編年紀作者」。這些修編年史的神學

家，不論他們有什麼名稱，最初聽他們

宣講的聽眾，是公元前三世紀初，在充

軍後重建的聖殿內，聚集的耶路撒冷的

猶太宗教團體，所以他們用的是神聖的

希伯來語。但其中有些部分（詳見

後），用的卻是當時巴力斯坦講說的阿

拉美語。這一語言日後竟成耶穌基督的

家鄉語。因為波斯帝國（ 539-331 ）西

部，包括巴力斯坦，公文行文用的是阿

刺美語，所以阿拉美語就成了當時巴力

斯坦地方的方言。

3. 歷史背境

讀者閱讀編年史，應留心注意三件

史事。這三件史事對公元前三世紀向猶

太民眾所作的宣講很有關係。

3.1 第一件史事

波斯帝國歷代君王寬宏大量的行政

政策，在猶太人的心目中記憶猶新。自

公元前 539 年，居魯士大帝戰勝新巴比

倫帝國後，伊郎阿革默尼得家族出的l 1 

位帝王，直到公元前 331 年統治了巴力

斯坦，始終執行了這一政策。天主籍充

軍時期依撒意亞後集的作者，宣稱居魯

士大帝為自己委派的「牧人」和「受傳

者」（依 44:28 ﹔ 45:1 ）。創立波斯帝圓

的居魯士大帝及其繼位人，一反先前新

亞述（ 883-612 ）和新巴比倫（ 625 539) 
兩大帝國，通常以殘酷，特別以流徙，

對待自己征服的民族的作風，厲行寬大

的政策，不但准許流徒的人民回歸故

鄉，而且慨允回歸的人民，重建自己家

鄉已毀的神廟，如保存至今居魯士大帝

巴比倫文年鑑所記錄的。充軍後猶太人

能在耶路撒冷再建立自己的教會，實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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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功於居魯士大帝。向來憎恨客納罕和

美索不達米亞自然宗教的猶太人，看來

似乎沒有受到伊朗瑣羅亞斯德二元論宗

教的影響。這二元論宗教敬拜惟一善

原，「智慧之主」 「阿胡辣瑪次達」神

( Ahura Mazda ），憎恨善神「智慧之主」

的對頭，「阿黎曼」（ Ahriman ）惡神。

3.2 第二件史事

對耶路撒冷猶太宗教團體來說，是

比較不大稱心的一件事。約在公元前

350 年正確的日期，已無法考定，波斯

帝國末葉，集中在撤瑪黎雅革黎斤山周

圍的宗教集團，正式宣告與耶路撒冷脫

離關係。充軍期間（ 587-539 ），舊日北

國以色列的以色列宗族的信眾，連撒瑪

黎雅的信眾也包括在內，如耶41 :4-5所

載，仍繼續在耶路撒冷聖殿廢墟敬拜上

主。但據蘇24所記，以民在位於中心區

的舍根聖所的敬禮傳統，比只在達味攻

佔後才開始的耶路撒冷的敬禮傳統，要

早好幾個世紀。放棄舊日的舍根，而選

革黎斤山作為自己聖殿的所在地，分離

的撤瑪黎雅宗教團體，似乎有意強調他

們繼承的，實是最古老，最正確的以色

列傳統，對要求只有自己足以代表正統

的以色列子民的耶路撒冷猶太宗教團體

存有挑戰的心。修編年史的神學家，在

編修他們的宣言時，不得不對付當時新

近發生的撒瑪黎雅的分裂。

3.3 第三件史事

這是比較屬於政治性的一件事。亞

歷山大大帝先後在伊索斯（ Issus,333) 

和亞卑拉（ Gaugamela-Arbela 331 ）戰
勝波斯帝國後，結束波斯帝國而建立了

較波斯帝國更為強大的希臘帝國。由於

大亞歷山大的繼位人，彼此互相爭權凡
三十年，致使希臘帝國分裂為二：一為

仆托肋米或拉哥王朝，建都於埃及北

部，大亞歷山大於公元前 331 年自建的

亞歷山大里亞城﹔一為色霎苛王朝，建

都於敘利亞，色霎苛一世尼加托爾於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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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前 300 年建立的安提約基雅城。耶路

撒冷猶太宗教團體所在的彈丸之地，猶

如巴力斯坦全境，自 323 至 197 年屬仆

托肋米王朝統治。文化中心亞歷山大里

亞城市的輝煌成就，瘋魔了耶路撒冷宗

教團體不少的知識分子，而造成人才外

流，就在這一時期，公元前三世紀，開

始了譯經工作。七十賢士希臘譯本不僅

以希臘文藝詞句，外在衣飾了猶太人的

信仰，而且也裝點了他們的信仰的中心

思想。

內有分離的撒瑪黎雅人，要求自己

亦足以代表以色列，天主的子民﹔外有

希臘化的猶太人務求要以希臘文化思

想，來充實自己祖傳的遺產，這雙重內

外的挑戰，致使修編年史的神學家不得

不對以色列的信仰內容，從新有所考

慮。自公元前 300 年以來，內部發生的

撒瑪黎雅的挑戰，白是一比較更為棘手

火急的問題，對編年紀作者如何修編年

史，發表自己的宣言，佔有比較重大的

分量。

4. 內容與結構

4.1 編年紀上

前篇 1-9:44 ，家譜： 1: 1-2:2 ，由

亞當至以色列所生十二子﹔ 2:3-9:44 ' 

以色列十二支派。

後篇 10: 1-23 ：沛，達味王本紀

( 1010-970) 

4.2 編年紀下
前篇 1: 1- 9 ：訓，撒羅滿王本紀

( 970-931) 

後篇 10: 1-36:21 ’猶大南國達味王

室歷代君王（ 931-587)

總結： 36:22-23 ，居魯士諭令以民

歸國重建聖殿。將居魯士大帝的上諭罩

在此處，上結編年紀，下起厄斯德拉，

以表明巴比倫充軍並非是天主救恩史的

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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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厄斯德拉上

前篇 l : 1-6.:22 ，以民歸國，復興祖
業。

後篇 7:1-10:44 ，富於教導性的厄

斯德拉小傳。

厄斯德拉下（乃赫米雅）
上篇 1:1 7:72a ，乃赫米雅初次來

到耶路撒冷。

中篇 7:72b- l 0:40 ，教會團體的內
在建設。

下篇 l 1: 1-13:31 ，乃赫米雅二次來
到耶路撒冷。

5. 史料來源和歷史性

編年紀作者的史料來源和他採用史

料的方式，在屬充軍以前的第一部分編

年紀上下，和在屬充軍以後的第二部分

厄斯德拉上下，是有所不同的。

對編年紀上下，他所依據的是自創

世紀至列王紀，以及先知書如耶肋米亞

的正經史料，和不屬正經的史料，如先

見依多的著作（列下 9:29 ）。這些經外
的著作，可能是些當時在民間興盛流傳

的文藝傳奇。自然他也利用了身邊現有

的口傳。他採用這些史料的方式是所謂

的「米德辣市」方式。以這一方式，研

究古代史料，目的不在於探究其原來的

意義和背境，而是為解釋當時的信仰，

藉以薰陶鼓勵在場的聽眾，向對自己信

仰挑戰的人辯護自己的信仰。編年紀作

者和他的同僚神學家，在編年紀內大量

採用了這一方式，就其在各處提供的歷

史事實而言，實可稱為史家﹔但由於他

們改編這些史實，以求適應自己的目的

的程度而言，似乎更好稱他們為散民神

學家和熱誠護教士。

至於厄斯德拉上下所包括的充軍以

後一段時期的歷史，編年紀作者手邊，

就有由目擊證人直接供給的口頭和書面

的史料，不過，他得的書面的史料，有

不同的背境和一般的看法。

最老而根據歷史觀點又最可靠的書

面史料來源，是乃赫米雅的「願心文

件」。這「願心文件」幾乎完全保存在

厄下卜7﹔ l I: 1 2 ; 12:27 ,30-33,37-40 ; 
13:4-31 等章節內。阿塔薛西斯一世先

後兩次委任乃赫米雅為猶大總督，首次

是由公元前445至433年，二次是由430

年至一未曾說明的時期。在他第二次任

總督後不久，親自撰寫了這一文件，用

的並不是如名政治家所選寫的回憶錄的

體裁，而是一出於宗教願心的文件，放

在耶路撒冷聖殿內當作獻品，冀求天主

懷念他在猶大為天主的子民所作的努

力。

第二件比較古老的文件是所謂見於

厄上 4:6 6:18 的阿拉美文文件，因用的
是當時波斯帝國西部所用官方阿拉美語

言，而有此名稱，其寫作時代約在公元

前四世紀以前，故可視為一反撒瑪黎雅

的白皮書。雖然由於這一文件太當於爭

辯性，不能如乃赫米雅的「願心文件」
享有同樣最高的歷史價值，但也應視為

一直接的歷史來源，因其中如厄上 6:3-

5 所有，實包含波斯帝國檔案庫所存的

原本文件。

在厄上 7-10及厄下8所保存的厄斯
德拉小傳，與上述兩種比較可靠的歷史

來源，性質頗不相同。這一文件最注重

的，似乎是教化毆迪的成分，對於歷史

事實幾乎不感到多大的興趣。自然，為

司祭兼經師的厄斯德拉該是生於公元前

約 400 年左右的歷史人物，因為這一類

宗教性的小傳通常是以歷史事實作為核

心依據的。但厄上 7:7,8 ，卻並不指明

厄斯德拉是否於阿塔薛西斯一世七年

( 459 ），或阿塔薛西斯三世七年（ 398) ' 
或如一些學者更主張的，於阿塔薛西斯

一世37年（ 428 ），即在乃赫米雅以前，
或以後，或同時來到了耶路撒冷。由於

這類宗教性小傳常以歷史為核心，所以

提出這一年代問題，原是名正言順的﹔

但這一年代問題和其他實在的歷史問

題，在厄斯德拉小傳內，只不過全是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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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際性的問題，不關重要，如以厄斯德

拉小傳作為主要純粹的史料來源，那就

等於沒抓住小傳的要點。

在厄下9, 10兩章，也保存了一件文
件。這一文件是依人民的觀點，來描述

公元前四世紀的一個時期舉行重修盟約

的禮儀。

最後還有十來個，現編入厄上 l :8 

11 ; 8:1-14; 10:18 43﹔厄下3: 1-32 ; 7:6 
72 （等於厄上 2:2-70); 10: 1 訝，不同

來源和時代的詳細統計，以及厄下 11, 12 
兩章內不少較短的家譜和人口統計。

這一切以不同方式記錄充軍以後時

期的歷史文件，都由修編年史的神學家

先後收集出版﹔並且在公元前 300 年左
右，當他們將這些史料放在一起，依照

他們的編年史觀，編修厄斯德拉上下

時，也曾有時加以修訂，這由厄上 1: 1 

4,5 ﹔ 6:1922顯然可以見到。又厄下13:

1-3 以及散見於厄下 I 1 ﹔ 12 的一些節

數，成段成節的編年紀作者自己只意

譯，而未盡表出原意。

既然受默感編修編年史的作者最主

要的目的，是在教化堅固聽眾的信仰和

對未來的希望，就不應誤認編年紀作者

編修的歷史為一富於歷史史料的寶庫，

而應只注重他們存心所作宣講的內容和

題材。

6. 編年史所傳報的信息

6.1 天主子民的整體性

如果編上開宗明義第一章，將全人

類的歷史，簡單總括在二百餘人名內，

對列代聖祖亞巴郎、依撒格和雅各伯也

只不過稍提幾句（編上 l :27 ，此， 34 三

節），就立即轉述以色列的十二子和他

們的後代，以色列十二支派（編上 2: 1-

9:44 ），就足以明證修編年史的神學家

所關注的，主要還是就其整體而言的整

個天主的子民。若果他們的文獻來源，

撤慕爾上下、列王紀上下說的是一小部

分人民，這些神學家只要可能，就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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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地將相關的說法，改為指稱全體人民

的觀念，比如在撒下 5: 1,3,5 ，「以色

列」一名分明是只用以指稱北國支派，

以別於南部的猶大家系，編上 l I: 1 3 ' 
重述達味王登極加冕事蹟時，卻將「以

色列」一名的含義，特地由狹義改為廣

義，指天主整個民族，包括猶大在內。

同樣撒下去6 ，歷史人物達味同自己的

人，一隊傭兵（撒上 22:2 ），攻取了耶

步斯人的耶路撒冷城，編上1 1:4卻將攻

取聖城歸功於向耶路撒冷壯嚴進軍的

「達味和全以色列人」

乃赫米雅的「願心文件」和厄斯德
拉小傳，也同樣特別注重天主子民的整

體性。乃赫米雅自 445 433 年首次任猶

大總督時，獲悉在猶太人的社會中，出

現了不公平的事（厄下 5:1-13 ）。他原

深知全猶太民族應彼此平等相待如手

足，就想出了實在實際的辦法，決心推

行徹底的土地改革，鐵腕推行，違者處

以開除猶太民籍的處罰。見於厄下 8 內

的厄斯德拉小傳，也有與乃赫米雅以以
色列全民族主主一整體的同樣看法，只不

過它的這一觀念更富於宗教禮儀性的色

彩。在這一章內，十一次提到「全民

族」’並且在第一節內還說，他們全體

集合前來，「有如一人」，在隆重宣布

上主法律時，敬拜以色列的天主。由此

可見，受默感修編年史的神學家，在他

們記錄的題材內，特別注重團體方面的

各種含義。

6.2 以色列＋二支派的整體性

公元前三世紀初，在耶路撒冷內和

周圍的猶太政治兼宗教的團體，人數自

然並不眾多：但這小小的團體，往往就

視為，或至少與以色列十二支派相連，

不容分割。厄上 2:2 ﹔ 3:2 提及的充軍以

後第一位大司祭耶叔亞，恰是歷來在撤

羅滿聖殿供職的大司祭行列中、位居第

十二的一位大司祭（參見編上 5: 2 9-

41 ）。顯然，作者是以十二數目指示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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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以色列十二支派，來標明充軍期後在

大司祭耶叔亞治下建立的宗教團體，是

緊緊與充軍前十二支派形成的天主子民

相連的。為此，首批由巴比倫歸來的人

群，恰由十二首領率領，其中就包括充

軍後第一位大司祭耶叔亞（厄下7:7 ）。

由於由巴比倫復歸是一新「出谷」’少

數歸來的人民，代表由埃及出來的所有

十二支派，厄上 l :4-6 描述巴比倫歸來

帶有出離埃及的色彩（出 3:22 ﹔ 11 :2; 
12:35 ），又有什麼可奇的呢。為此，在

建成充軍以後的聖殿後，奉獻祭獻，也

「為全以色列，依照以色列十二支派的

數目，奉獻了十二隻公山羊」（厄上 6:

17 ）。同樣，與厄斯德拉同歸的人民，

也獻了為數十二的祭獻。這類對全以色

列十二支派為一整體的暗示，同樣亦見

於厄上4 6與7-8兩分段內，並且玩弄文

字手法，將之特為表出。這兩分段，至

矣盡矣敘述為全以色列十二支派奉獻的

祭獻，總共恰恰十二次提到「以色列」

名字，並且厄上 4: 1 首次提到「以色列」
名字恰恰是這一句中的第十二字。總

之，修編年史的神學家，對天主子民，

而且是由全以色列十二支派構成的天主

子民的整體性，懷有活生生的興趣，殆

無可疑。

6.3 全以色列是以耶路撒冷為中心

修編年史的神學家雖然明知，公元

前 300 年左右，附屬於耶路撒冷團體

的，實際上，只是以往猶大和本雅明的

一小部分人﹔但他們竟敢宣稱，只有環

繞充軍後的耶路撒冷聖廳，由猶大和本

雅明兩支派所構成的小小宗教團體，正

式有名分敬拜全以色列的天主（參見厄

上4: 1-5 ）。他們甚至將這項自作主張的

要求，竟上溯至公元前 931 年勒哈貝罕

時日，而擅自在編下 11 汀，4修改其所依

據的歷史來源列上 12:23 ,24的含義。列

上出處所用「以色列」一名，是取其狹

義，只指北國支派，以之與南部支派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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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本雅明相對。修編年史的神學家，

卻以廣義來重釋這一名的含義，以之指

「全以色列」，不放在「北國人民」之

前，卻放在「猶大和本雅明南國人民」

之首。這樣，他們毫不含糊對最近面對

撤瑪黎雅終究決裂的分離的聽眾宣布，

只有環繞充軍後的耶路撒冷聖殿，原屬

猶大和本雅明，舊日南國支派的小宗教

團體，正式代表以色列全十二支派所形

成的整個天主子民。這見於厄上 4: 1 

5 ﹔編下 I 1 :3-4 出於有意為宗教辯護對
撒瑪黎雅人的排斥，並不是編年紀作者

最後的一句話。他在編下 30: 10, 11,25 ; 
34:9 ，更主張在典型的希則克雅和約史

雅二位君王的時日，也曾有北團支派的

人，前來耶路撒冷聖殿敬拜上主。他在

厄上6:21述說充軍後，以色列于民第一

次舉行逾越節，以「以色列于民」包括

從充軍歸來的人，和自行與當地不潔民

族分離的人。他說這話，顯然是就編下

30:10,1 l 而言，因該處記載有少數的北

國人民，「自謙自卑來到耶路撒冷」。

他心意中想到的是撒瑪黎雅的歸依者﹔

如果他想到的是真正的外教歸依者，那

他至少應該一次提到為以色列子民和出

於外教子民的後裔之間，不可或缺為

「盟約標誌」的割損區別記號（參見創17:

9 14 ），因為分裂的撒瑪黎雅人，與耶
路撒冷的猶太人無異，同樣受過割損

禮，所以不需在此處上下文內提及割損

的事。因此，在厄 6:21 如在編下 30:

10,11,25 ﹔ 34:9 ，修編年史的神學家，

是在表白自己的希望，默然向北方呼

籲’願所有分裂的撒瑪黎雅人，都與他

們同心同德，促成全以色列十三支派形

成一個整體的天主的子民。

6.4 司祭和平民

儘管編年紀作者竭其所能，在團體
觀念下，強調天主子民在集團方面的完

整性，但無可懷疑，他更極力指出司祭

等人的領導，在整個宗教團體內，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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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比的重要性。充軍後進行的一切重大

事項，都是由大司祭和肋末人發起的

（厄上 3:2 ﹔ 5:2 ﹔ 6:16-18 ﹔ 7:11 ; 8:24-

30 ; 10: 10, 1 l ﹔厄下 3: 1; 5: 12 ; 8: 1 之﹔
9:4,5; 12:27-30,44-47 ）。大司祭的重

要性，自店下12:10-11記述他們的家譜

直至公元前 400 年一事上，可以想見。

毫無疑問，編年紀作者是頗注重司祭等

人的領導的。

另一方面，若由此而歸結到平民的

身分受到忽略，那又不免錯了。厄斯德

拉小傳在厄上8:3-14 ，將由巴比倫歸來

的平民，恰恰分為十二組，足見重視平

民。同一文件陳述可祭等人與平民學習

和教導家人法律的公共相等的義務時，

竟先提出平民（厄下 8: 13 ），這又顯示
家庭中的任何宗教教育，應由家長負責

當任，那麼身為司祭的人有義務當任，

平民也有義務當任了。此外，如我們上

面已提及厄下 8 章甚著重，集合前來舉

行宣布天主法律，指示天主整個子民的

「人民」一詞的觀念。但在這章 7,9 兩節

內，「人民」一詞，也用來指與負有教

導職權的司祭等人有別的平民。既然同

一名詞「人民」，在同一章內用來指示

整個天主子民，同時又用來指示與司祭

和肋末人有別的平民，就足見修編年史

的神學家，是以屬平民的人民為天主子

民的基本部分，是實在的天主的子民。

同樣的情形亦見於厄上 7-8 兩章。在這

兩章內，如我們所說，十二次分別提出

的「以色列」聖名是指由以色列十二支

派構成的全體人民﹔但在厄上8：凹，同

樣的名字卻顯然用來指示與司祭和肋未

人有別的平民。因此，在厄上 7 8 兩章

上下文肉，既然同一名字「以色列」毫

無區別的用來指示全體以色列子民，又

用來專指與司祭和肋未人有別的平民，

就足見編年紀的作者以平民為以色列的

核心，為實在的以色列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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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天主子民與君王
根據修編年史神學家的默感傳報，

天主的子民和他們被揀選的君王同屬一

體。理想的達味君王從起初就出現在他

的全體人民之中，為他的全體人民所包

圍，如編上 l 1: 1-4所記載的。同時我們

在編上29:20-28 ，又見到達味令另一位

理想化的撒羅滿君玉，繼自己位作君

王，在舉行登極加冕典禮時，全體人

民，比在列上 l :33 40 所記更為積極主

動。理想君王與自己人民的同屬關係的

再三強調，見於理想的君王撒羅滿的記

錄（編下 l :2,3 ﹔ 9:30 ），見於典型的君

王希則克雅的記錄（編下 29:24,36)

見於最忠信的君王約史雅的記錄（編下

34:33 ）。天主揀選的君王全屬於天主的

人民，與天主的人民共成一體。
值得注意的，是這番言論是對公元

前約 300 年，幾乎已有二百年沒有任何

君王的猶大聽眾而發表的。如果修編年

史的神學家真有意向同時代的聽眾，報

導生活約在千年以前的歷史人物達味或

撤羅滿的實在歷史，那麼對於這些有血

肉的君王消極方面的看法，如撒下l 1:2-

12:25 ，或列上 1-2 等處所述及的事，恐

怕就不會輕易放過不提。可是，編年紀

作者，並無意回顧己往歲月的猶大君

玉，他只向前看，期待那位要來的理想

的「達味君王」。就因為他堅信撒下 7:

12-16天主對達味家室所許永遠為玉的諾

言，直至當時，公元前 300 年，仍然相

關有效，所以他懷著這種希望。為此，

他一方面在編下 13:5,6 記述，阿彼雅王

向分裂的北方人民宣布達味的王權要永

遠存在，這為達咪的後代子孫，是一不

可侵犯的神聖盟約﹔另一方面，他修改

史料來源，將撒下 7: 12 ，實意所說出自

達味本身的兒子，即達味親生的兒子撤

羅滿的字義，故意在編上17: 11改作出自

達味子孫的兒子，將這字的意義，無限

定的伸展到達味所有的後代子孫：最

後，他在編上3: 17-24果然表列充軍後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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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甚至可以使人喪命（德 39:36)味所有的後代子孫。總而言之，生活在

波斯和希臘帝國時代，見到政治和宗教

上這樣迅速的種種改變的編年紀作者與

其同僚神學家，自然殷切期待天主實踐

他的諾言，終歸一日令達味之子默西亞

一一基督，出現在他的選民之中。

2403 蔬菜

Vegetables, Olera 
見 2099 聖經中的植物。

2404 蜴子

Seo「pion, Scorpio 

因為巴力斯坦缺少水量，又多沙

石，故此是帽子生存的理想地區（申 8:

15 ），種類繁多竟至十二種，以呈淡黃

色者為最普遍，甚至在死海西南有一地

方名叫阿刻辣賓高原，意即「蝠子高

原」（戶 34:4：，蘇 15:3﹔民 l :36 ）。勒
哈貝罕曾警告百姓，他將以「蜴子」鞭

打他們（列主 12: I 1, 14 ; 編下 10:

11, 14 ）。此處所說的「蝠子」是一種鞭
子名。思高譯本很適當地譯作「鐵刺

鞭」’是一種借意的說法。厄則克耳先

知說：不要怕那些猶如毒蝠似的人（則

2: 6 ）。敗壞的婦女，其危險猶如毒蝠

（德26:7 ）。「獸牙、蝠子、毒蛇和復仇

的利劍，都是為毀滅惡人」而設的（德

39:36) 

耶穌為表示天主是有求必應的慈

父，向門徒們說﹒「沒有兒子向父親求雞

蛋，而會給他蝠子的」’何況你們在天的

慈父（路 l 1: 12 ）。耶穌賜與出外傳教的
門徒權柄，使他們不怕「踐踏在蛇蝠上」

（路 10:19 ），這是借意的說法，指明門徒

們將戰勝敵人的攻訐。蝠子的刺有毒，

刺了人，令人非常疼痛（默 9:5, 10) 

2405 蟑蟲﹝蚱蜢﹞

聖經上為指示拉蟲及其演變的不同

階段各有其名稱。希伯來文有九個名

稱，希臘文七個，拉丁文六個，皆見於

聖經及其譯文之上。僅在岳 1 :4 中就有

四個不同的名稱﹒蝙于、飛握、蠢斯、

蚱蜢。僅就這麼多的名稱，我們可以斷

定捏蟲在巴力斯坦之為害是多麼厲害。

其中格外是飛腫，它們成群結隊飛行，

遮天蔽日，落足之處，剎那間青綠的田

野，頓時變成悽涼的曠野（出 10: 14-
15 ）。捏蟲之為害常視為上主的懲罰

（列上 8:37﹔見出 10:1-20 ）﹔甚至它們
死後仍為害於人，即其腥臭令人難當

（岳2:20 ）。捏蟲的借意用法也不少（戶

口：33﹔詠 109:23﹔依 40:22 ），以它們

猶如戰馬（約 39:23﹔默 9:7 ），視為人
民的仇敵（岳2: 1 ）等。其肉可食（肋 l I: 

22 ），至今當地的人民仍將之煎烤或磨

成粉，加上蜂蜜作成餅食。若翰在曠野

中即以此為生 (:ll馬 3:4)

見 1632 動物。

2406 蝙蝠

Bat, Vespertilio 

蝙蝠，以其形狀似鼠，故我國也有

飛鼠之稱。本屬哺乳動物，但由於牠能

飛行，故聖經上把牠列於飛鳥類，而且

屬不潔之鳥類，故禁止以民食其肉（肋

11: 1 9﹔申 14: 18 ）。又按依 2:20 的記

述，謂默西亞時代，人將把他所製的金

銀偶像拋諸健鼠和！蝙蝠，意即將偶像棄

於不潔之物的居處。

1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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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上只有很少幾次提到蝦嘆這種

動物。「埃及十災」中的第二哭就是蝦

瞋成災，即尼羅河所產者，不再是魚而

是大量的蝦膜，以致成英（出 7:27 8: 

11 ﹔見詠 78：肘， 105·沛，智 19: 10) 

其次就是在默示錄上亦謂，相反上主的

權勢一一假先知、毒龍及怪獸 口吐

不潔的神「狀如青蛙」（默 16: 13 ）。有

人譯作「狀如癥蝦瞋」’指其蝶噪不休

地傳佈邪說謬理而言。梅瑟法律上雖沒

有明提蝦模之名，但似乎應被視為不潔

的動物，因為它既沒有繕，也沒有鱗

（見肋 l 1: 10-12) 

見 1444 埃及十災。

2408 腹蛇

Asp, Aspis 
見 2098 聖經中的動物。

2409 賞罰

Retribution, Retributio 
見 1829 報應。

2410 葫語

Calumny, Ca/umnia 
見 582 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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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士來朝」的記載，只見於瑪2: 1-

1372 

12 。闢於聖經的這一段記述，仍有不少

未能解決的問題。「賢士」一詞是來自

波斯文，他們一方面專務宗教的傳授，

另一方面研究天文星象學，故亦稱為術

士。這在古東方是一種很高尚的學人。

但這個名詞在其他民族中，則有不同的

意義，如在希臘則是指邪術巫士而言

（宗 8:9, 11 ; 13:6,8) 
如果聖經上所說的賢士是波斯或巴

比倫的賢士，則應說來自北方，而不能

說來自東方（瑪2: 1 ）。由所獻的禮品0馬

2: 11 ），則可推斷他們來自阿拉伯，因
所獻者皆阿拉伯的特產，如此「從東方

來」的說法是對的。他們來朝拜獻禮

時，大概耶穌已經滿了一歲或兩歲，即

在大黑落德逝世（公元前四年）不久之

我們不能否認瑪2: 1-12的記述，是

有其強烈的神學意義，尤其是耶穌如何

誕生，以及如何應驗了舊約的記載：他

生在白冷（米 5: 1 ），一顆星辰（戶 24:

17 ），外邦國王來朝（詠 72: 10,11,15 ; 
依 60:5 ）等。這也正是瑪竇傳寫福音的

目的。但我們決不能就只基於這種神學

的偏重，而肯定瑪2:1-12是一種毫無歷

史根據的傳奇記載。

至於說是三位賢士，則基於聖經上

所提的三種禮品而來：黃金、乳香、沒

藥（ :fj馬2: 11 ）。到了第八世紀才給他們起

名叫加斯帕爾（ Caspar ）、默爾希敷

(Melchior）及巴耳塔撒爾（ Balta-ssar ）。
十二世紀時更把所謂的三賢士的「遺骸」

自米蘭移入科倫大堂內，這一切的確只

是些沒有充分歷史為憑的傳授。

2412 賣淫

Prostitution, Prostitutio 
見 1750 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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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3 醉酒（翻酒）

Drunkenness Ebrietas 

希伯來文作“shakar”（動詞）或

“shikkaron”（名詞）﹔ Jlt字作動詞用
時，指普通飲酒而言，不論飲醉或不飲

醉（創 9:21 ﹔ 43:34﹔撒下 l 1: 13 ）﹔但
作名詞用時，不論是本意或借意，多半

是指酪四大醉而言（耶 13: 1 3﹔則 23:

33 ）。聖經內常假借這字的原意，以比

擬人物的醉意和醉態：殺人過多的刀劍

羽箭，譬之謂醉飲鮮血（申 32:42﹔依

34:5 6﹔耶46: 10 ）﹔陶醉於愛情的人，

譬之謂醉飲愛情（歌 5: 1 ﹔依 55:1-2) ; 

言談舉止瘋瘋癡癡人，譬之為喝醉的人

（撒上 l ﹔ 12-18 ）﹔行動猶豫，不知所措

的人，譬之為跟槍的醉漢（約 12:25﹔詠

107:27 ）。先生日譬天主的仇人，在受天
主的罰飲過義怒的苦杯以後，昏迷瞞

珊，狼狠嘔吐有如醉漢，即由此而來。

見依l 9:14 ﹔ 29 夕， 10 ﹔ 49:25,26 ﹔ 51: 1 7 ; 

耶25: 15-29 ; 48:26 ; 51 :7’”，57﹔則23:
31-35﹔哈 2: 15-17 。

舊約內，特別許願獻身於主的人，

稱作「納齊爾」，他在許願期內，任何

酒品都不可沾唇（戶 6: 1-21 ﹔民 13:7 ﹔

路 I: 15﹔宗 18: 18 ）。司祭在供職期內，

亦應絕對戒酒（肋 10:8-11 ﹔則44:21 ）。

智慧書內多戒飲的勸言：好飲足以致貧

（主義 21: 17 ; 23:20,21 ; 德 18: 33 ; 19: 

1 ），易動肝火（主義 20: 1; 23 :29-35﹔德

31:38-40 ），易失職守（竄到：4-5﹔訓

10: 16 ），激動情慾而放蕩無忌（德 19:

2 ; 26: 11 ）。我國最旱的經典如書經
內，就有成王作的酒話，勸殷民戒酒。

後世的賢哲，亦多給自己的子孫和後

世，留下了戒洒的訓言。

舊約內記載了一些醉漢，最初的是

諾厄，他因一時不知酒性而誤醉（創 9:

20-23 ）﹔最慘的是教羅斐乃，他因一

時貪歡，縱懷暢飲，夢遊醉鄉，而為節

婦輕取其頭顱（友 12:10-13:10 ）。此

2413 - 2415 

外，尚有瑪紅人納巴耳（撒上 25:32-

42 ），以色列主厄拉（列上 16:8-10) , 

阿蘭王本哈達得（列上 20:13-21 ），都

因醉酒而誤事。

新約內「醉酒」一詞，大抵與舊約

的意義相同，有本意也有﹛昔意：借意的

用法，如謂沈溺於邪色為醉飲淫亂，將

殘殺無辜聖徒比為醉飲無罪鮮血（默 17:

1 6 ）﹔：本意的用法，見路 7:33 34﹔若

2:9,10 °舊約勸人戒酒，新約更勸人戒
酒，以嗜酒好飲的人不能承受天國（格

前 6:9-10﹔迦 5:19-21 ﹔參見格前 5: 1 l ; 
羅 13 ：日－ 14 ），因為，信徒的生活，應

是清醒醒寢等待基督再次來臨的生活，

切不可醉生夢死，有如醉漢（瑪 24:42-

25 ：日，路 12:35-48; 21 :34-36﹔得前 5:

1-10﹔伯後 3: 1-16) 

見2119 葡萄園、 2118 葡萄樹、 1599 酒。

2414 醋

Vinegar, Acetum 

是指一種帶有酸味的葡萄酒，或指

用葡萄酒製成的濃醋。因為醋算是含有

酒質的飲料，故「納齊爾」人不許飲用

（戶 6:3 ）。純粹的醋不會止渴，反而使

人更口渴（詠 69:22﹔若 19:29 ）﹔又刺

激牙齒，使人難受（鐵 10:26 ﹔ 25:20 ）﹔

但若援上水，則成為開胃解渴的飲料。

工人士兵多習慣飲用（盧 2: 14﹔瑪 27:

48﹔谷 15:36﹔路口：36 ）。

2415 鞋

Sandal, Calceamentum 

雖然以民多習慣赤足行路，但有時

也穿鞋。不過祇是一種簡陋的涼鞋，以

皮或木板為底，繫以繩索或皮帶。真正

1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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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皮鞋或皮靴，聖經上只見於亞述軍人

的裝備（依9:4 ）。涼鞋的用途卻相當普

遍，甚至窮人都有（亞 2:6 ﹔ 8:6 ）。吃

巴斯卦羔羊（出 12: 11 ），進入聖地（出

3:5﹔蘇5: 15 ），或司祭在聖殿盡職時，

都應先將涼鞋脫下。赤足而行，有時是

悲哀的表示（撒下的： 30 ﹔ 則 24:

17 ,23 ）。女人涼鞋的形式不同（則 16:

10：，友 10:4; 16:9) 
鞋亦有它的象徵意義，比如向某地

投鞋，意即佔領某地（詠60: 10 ）：一人

脫下自己的鞋交與另一人，意即二人之
間的買賣交易已成定局（盧4:7 ）。對於

不盡己職而與寡嫂或守寡的弟媳成親立

闊的人的懲罰及羞辱，是將他的鞋脫下

（申 25:8-9)

見 605 衣服、 295 代兄弟立制律。

2416 魯富

Rufus 

人名，意即「紅潤之意」，他是曾

替耶穌背十字架的基勒乃人西滿之子，

有一兄弟名叫亞歷山大（谷 15:21 ）。此

外，聖保祿在羅 16: 13 也提及一魯富，
聖保祿說：「請問候蒙主揀選的魯富與

他的母親，她也是我的母親」。聖保祿

所問候的魯富，大約和谷所提及的那

位，同為一人。

見 788 亞歷山大。

2417 魯噶

Rumah, Ruma 

地名。列下 23:36 記載猶大王約雅

金之母則步達即魯瑪人。魯、瑪究在何

處，已不可考。按魯瑪很可能即是民 9:

31 所提的阿魯瑪。又有學者，以為蘇

1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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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2 之杜瑪也即魯瑪，因在希伯來文

DR 二字極易混亂。

2418 黎孟﹝黎孟培勒茲﹞

Rimmon Remmon 
[Rimmonpa「ez, Remmonphares] 

1. 神名
黎孟神，即謂「超眾之主」’是亞

述、巴比倫、敘利亞敬奉的神明。他似

乎與敘利亞阿達得神名異而實同。普通

人把他視為雷神，可是按古代的文件，

他是季候神，且也是天際之神。祭獻他

的犧牲是牛慣，見列下 5: 18 。

2 人名
意思是「石榴樹」’貝落特城人，

他有兩個兒子：巴阿納和勒加布。撒烏

耳的兒子依市巴耳，即為他們二人所

殺。見撒下 4:1-12 。

3. 地名
3.1 黎孟岩石，位於革巴和耶里哥兩地

之間，可由此通往「曠野」。本雅

明人被其他支派打敗之後，他們中
有六百人在該地避難，並在該地住

了四個月，見民 20:44-48 ° 

3.2 黎孟帕勒茲意義不詳，是以民由

西乃至卡德士路程中第 15 紮營

地，介於黎特瑪與旦貝納之間

（戶口： 19 ），其位置似乎在阿卡

巴灣北部，有人以為即是阿卡巴

灣極北端偏西約三十公里處的 el

Biyar 0 

4. 域名

4.1 則步隆支派中的一座肋末城（蘇
19: 13﹔編上 6:62 ）。請注意，蘇

21: 3 5 的瑪索辣經文所提的狄木
納，大概是黎木納（黎孟）的筆

誤，因此，思高譯本將它譯為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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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該城今名 Rummanah ，在納

匣肋北約十公里處。

4.2 西默盎支派的一座城，亦稱恩黎

孟（蘇15:32; 19:7﹔編上4:32﹔匣

14:10 ），後屬猶大支派，（厄下

11 :29 ）在耶京以南乃革布區內，
詳細位置不詳，有人以為是 Umm

el-Ramamin ° 

2419 黎撒

Rissah, Ressa 

地名，是以民出離埃及後在曠野中

的第十七處紮營的地方。按聖經的記

載，它位於里貝納及刻黑拉達之間，有

人以為即是現今白阿卡巴（ Aqabah ）至

耶京的路上，距前者約有的公里之遙的

el-Gerafi 0 但是它確切的位置至今未能

證實（戶 33:21,22)

2420 黎貝加

女人名，有「套素」或「結合」的

意思，貝突耳的女兒，納昂爾的孫女，

而納屬爾則是亞巴郎的兄弟（創 24:

15 ）。黎貝加的哥哥就是後來與雅各伯

直接發生關係的拉班（創 24:29 ﹔ 25:

20 ）。當亞巴郎年老之際，因不願自己

的兒子依撤格與本地的客納罕人成親，

便打發他忠信的僕人 可能是厄里厄

則爾（見創 15:2 ）一一前往老家哈蘭去

求親，結果順利成功，居住在哈蘭的美

麗的黎貝加的父母及其本人，皆同意這

門親事（創 24:5 9,57 61 ）。
當家（美領著黎貝加回家時，依撒格

傍晚便出來迎接（創 24:62-67 ），二人

一見鐘情，自此之後十分恩愛，再加上

2419 - 2421 

依撒格並沒有如其他聖而且似的另娶女

人，兩人的恩愛更是與日俱增。美中不

足者是黎貝加沒有生育，如此過了少年

的夫妻生活之後，黎貝加才給依撒格生

了兩個兒子，而且是雙生，即厄撒鳥和
雅各伯，黎貝加自始就特別痛愛雅各伯

（創 25:21-28)

創 26 章給我們述說了黎貝加如何

搞於同撤辣相似的環境（創12:10-20):

當二人在革辣爾地方居住的時候，依撤

格因懼怕當地的人加害自己，便聲明黎

貝加是他的妹妹（創26:6-11 ）。黎貝加

與愛子雅各伯合謀，騙取了長子的祝福

（創 27 ），卻惹下了大患，為使雅各伯

不受長兄厄撒鳥的謀害，也是為了使雅

各怕不同本地女子結婚，將他打發往自

己的哥哥拉班家裡去。雅各伯在那裡與

黎貝加的兩個經女，即拉班的兩個女

兒，辣黑耳不口肋阿成了親（創27:41-28:

5﹔凹，30 ）。從此之後，舊約上除了在
雅各怕的遺囑之外，再沒有提及黎貝加

的事（創 49:30-31)

新約中在論及天主有召選的自由

時，曾提到了黎貝加一胎生二子的事，

並謂「年長的要服事年幼的」’並說「我

愛了雅各伯而恨了厄撒烏」（羅 9: 10-

13) 

2421 黎貝拉

Riblah, Rebla 

地名，有「增加」或「繁殖」之意。

(1) 當聖經描述聖地東部邊界地區
時，曾提及這地方，謂「由舍番

邊界下延至阿殷東面的黎貝拉」

（戶 34:11 ）。至於它的確切位
置，至今不詳。

(I) 當巴比倫王拿步高帶兵出征猶大

時，曾駐守於此。耶京失陷後，

猶大王漆德克雅被俘，送來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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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受拿步高的審問，在此地將

他的兩眼制出，並當面殺了他的

兒子們（列下25:6,7,20,21 ﹔耶39:

5,6﹔曰： 9, 10，詞，27 ）。厄則克耳

先知哀傷以民因作惡而受上主的

懲罰時，亦提到黎貝拉（則 6:

14) 
它的確切位置，學者們大都同意，

就是現在的黎布拉（ Riblah ），位於敷龍

特（ Orontes ）河的右岸，在和2莫斯

(Homs ）湖的南方約三十四公里處。

2422 黎巴嫩

Lebanon Libanus 

山名，意謂「白色的」。有人以為

此名之來源，是由於山頂上的積雪，但

亦有人謂是由於該山的白色礦物質而

來，蓋若由於積雪則赫爾孟山亦當有此

名稱，它的山頂上也有積雪。黎巴嫩山

脈是由西南而連綿向東北伸展的，全長

有一百七十公里，靠近地中海。在它的

內部有一連串平行的山脈，稱之為安提

黎巴嫩，中間有一山谷平原（蘇 l I: 17 ; 
1 2: 7 ）。它主要的山峰有瑪克瑪耳

(Gebel Makmal ），高三千一百二十六

公尺，杜巴布（ Dahr el-Dubab ），高三

千零六十六公尺及谷提布（ Dahr el

Kutib ），高三千零六十三公尺。

聖經上多次提到黎巴嫩山，以它為

巴力斯坦的北方邊界（申 1:7﹔蘇 13: 1-
6 ），山上盛產葡萄，酒味香美（歐 14:

8 ），但它之所以出名，還是因為它出

產香柏’為修蓋上主的聖殿，即利用了

這裡的香柏（列上 5:17-20﹔見列下 19:

23 ）。這些木材的運輸多由海路（厄上

3:7 ）。聖經上幾時提到黎巴嫩或它的香

柏木，多是以讚揚的口氣相稱（見歌 4:

8﹔詠 29:5-6 ﹔ 72: 16 ; 80: 11 ﹔依 35:2 ﹔

耶 22:6﹔則 17:4﹔歐 12:7 8;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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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山在排尼基人的權力範圍之內，

為了它的香柏木，以民的君王曾與排尼

基人有過不少的往來（撒下 5: 1 l ﹔編上

22:4-10等）﹔則魯巴貝耳亦然（厄上 3:

7) 

2423 黎法特

人名，是哥默爾的第二個兒子，耶

斐特的孫于，阿市革納次及托加爾瑪的

弟兄。兄弟三人的名字，也是不同地區

及居民的名字，但他們所居住的地方，

卻無從考證（創 10:3﹔編上 l :6) 

2424 黎特噶

Rithmah Rethma 

地名，意思可能是「杜松樹」’是

以民在西乃半島的第十四個紮營的地

方。按聖經的記載，位於哈責洛特及黎

孟培勒茲之間（戶 33: 18-19 ）。因此地

區盛產杜松樹而得名，但其現今的確切

位置，仍無法證實。

2425 黎茲帕

Rizpah, Respha 

女人名，阿雅的女兒，撒烏耳的

妾，生有兩個兒子，即阿爾摩尼和默黎

巴耳。撒烏耳死後，他的手下大將阿貝
乃爾將之納為己有，可能是意圖借此獲

得撤烏耳的王位，而受到撒烏耳之子依

市巴耳的指摘（撒下 3:7 11 ）。其後達

味為爭取基貝紅人的好感，答應他們報

仇的要求，將撤烏耳的七個兒子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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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貝紅人將他們懸掛在基貝紅山上絞

死，這七人中就有黎茲帕的兩個兒子。

黎茲帕在這個機會上，表現了她偉大的

母愛。她取了件麻衣，鋪在盤石上，守

屍五月之久，即自收割大麥起（在四

月），直至第一次雨季到來（在十月），

免得飛鳥走獸來吃食她兒子們的屍體。

這種堅忍母愛的表示感動了達昧，遂將

她的兩個兒子和撒烏耳同葬在一起（撒

下 2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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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爬蟲，屬蜥蜴類，爬行於牆

壁上，捕食蜘蛛、蠅、蚊等（錢 3 0: 

2 8 ），盛產於非洲北部及整個小亞細

亞。聖經上將之列入不潔的動物，故其

肉不可食，其屍不可觸（肋 11 :30等）。

見 1632 動物。

2428 曆法﹝革則爾曆、散提苛l
Calendar, Ca/endarium 
[Calendar from Gezer, 
Calendarium Gezer; Santhikos] 

古埃及的日曆是依據太陽的轉動，

而巴比倫的日曆則是按著月亮的變化而

定。以民自古以來受著這兩種高度文化

的影響，故此他們的日曆是根據太陽及

月亮的合璧日曆﹔大致說來，每年有按

陽曆的三百六十五天，即十二或十三個

月﹔每月則有按陰曆的二十九或三十不

等。每年之始，是在春天「尼散」月的

第一日（現今三、四月之間），月圓則

是每月之始，故每有閏月的需要。閏月

的開始及次數，應由公議會來指定，並

生火為號傳報百姓，所以以民的日曆不

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有伸縱性的﹔並且

除了官方的日曆外，又有民間的或某宗

教團體的特別日曆’比如谷木蘭團體的

日曆’法利塞人的日曆及撤杜塞人的日

曆等。

(1) 猶太人的教曆以尼散月~歲首﹔

國曆以提市黎月 2面歲首。

(2) 猶太人稱閏月~「閏阿達爾月」’
常為二十九天。

(3) 猶太人只用陰曆，羅馬人兼用陰

陽二曆。

(4) 猶太人原無紀元，至瑪加伯時代

方採用色霎苛的紀元，始於公元

前 312 年。羅馬人以拉丁人始建

羅馬城之年為紀元，即公元前753

年。
以民的這種日曆十分相似中國的舊

曆，或謂陰曆，每年有十二或十三個

月，月有二十九或三十不等，惟每年之

始，在中國的歷史上稍有出入，比如黃

帝及夏朝以三月（寅月）為始，商朝以

二月（丑月）為始，周朝以正月（子月）

為始，秦朝以十三月（亥月）為始，至

漢朝再恢復三月（寅月）為每年之始

等，如此類推。又中國舊曆的劃分及名

稱頗為複雜，有天干，地支，甲子等，
多至六十個記號，是以民日曆所不及

者。

革則爾日曆：是在 1908 年被考古

學家 Macalister 在革則爾地方所發現的

一塊石灰石板，約十一公分長，七公分

寬，一點六公分厚，上有七行最古的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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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伯來文字，下方好似因破碎失掉了數行

字體，字跡所載，不外是有關農作的季

節：「收割月、播種月、後期播種月、

砍割大麻月，收大麥月、收其他農作物

月、剪葡萄枝月、夏季水果月」’故此

人多稱之為以民最古的日曆樣本。此日

曆目前保存於君士坦丁堡（即 Istanbul)

博物館中，它的記載同中國日曆上與務

農有關的二十四節氣頗相似。

為使讀者更易明瞭起見，令將猶太

人的曰曆，以及共他與聖經有關的日

曆’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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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上 ( 出 列上 ( 
0、令MJ 也f。J。 于上目 會責聖見名令;; ~ ~ ~ ) ) 

克軍期後猶太國曆與希盟員和羅馬曆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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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9 戰爭

War, Bel/um 

首先我們要清楚知道，舊約時代以

民的生活，並不是一方面是宗教的，一

方面是世俗政治的，他們的整個生活完

全是基於宗教和信仰的，一切的舉動行

為都是以宗教為出發點，就連戰爭亦不

例外。古中東的其他民族雖亦有這種信

念，但遠不及以民者之深刻入骨，舉凡

一切自創至瑪加伯，在以民歷史上所發

生的大大小小的戰爭，我們都應自宗教

的觀點去瞭解，去研究。以民的戰爭是

「上主的戰爭」（出 17: 16﹔戶 21: 14﹔撒

上25.詣，撒下去24 ），幫助以民作戰的

天主是「戰士」（出的：3﹔依 42:13) ' 
集合的軍隊是「上主的軍旅」（出 12:41 ﹔

民 5: 11; 20:2﹔撒上 17:26 ），他們的戰

爭是「聖戰」（耶6:4﹔米3:5﹔岳4:9 ）。

正因如此，他們應在作戰前聖潔自己

（撒上 21 :6﹔撒下 11: 11 ），奉獻祈禱或

祭品（民 20：刃， 27,28﹔撒上 7: 9; 13: 

9,12,13 ﹔ 14:37 ﹔ 23:2 ﹔ 30:8；列上 8:

44 ; 22:6- 7﹔編下 20:5-12﹔加上 3:47-

54 ），這一切的禮儀方式被後來先知們

稱之為「備戰」（耶 6:4﹔岳 4:9 ）。因為

士兵們都是天主作戰的工具（耶 6:4 ﹔

22:7 ; 51 :28﹔岳 3 :9 ），是上主自己來

指揮戰事（依 13:3﹔耶 51:27-28 ），因

此，有結約櫃在軍營中的出現（戶 14:

42﹔申20:4 ﹔ 23: 15﹔蘇3: 11 ; 10: 14﹔民

4: 14﹔撒上4:7﹔撒下 5:24 ），是上主自

己揀選帶兵的將官（申 31: 7-8﹔民 6

14 ），以民的敵人也就是上主的敵人

（民5:31 ），在戰爭中上主自己策劃決斷

（出 14:14,18﹔申 l :30﹔蘇 10:42 ﹔ 1 1 :6-

9﹔民 20: 15 ；撒上 14:23 ），以民必須

要鎮靜，完全依賴上主（出 14: 1 3﹔申

20:3﹔蘇 8: 1 ﹔ 10:25﹔民 7:3﹔撒上曰：

17﹔撒下 10: 12：，依 7:4 ），如此敵人必
將喪膽（出 15: 14-16﹔蘇 2:24 ﹔ 5: 1 ﹔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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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4:7 ,8 ），因為上主的震怒驚嚇降在他

們身上（出 23:27﹔申 7:23﹔蘇 10汀， 1 1; 

民 4:15 ﹔ 7:22﹔繳上 5: 11 ; 7:1 O; 14: 
15 ），戰利品應全歸上主，而被視為應

毀滅之物（戶 21 :2 3 ：，蘇 6: 18 19﹔撒上

15:8) 

1. 舊約時代的戰略及戰術
以民除了在初期佔領許地時，打的

是侵略戰之外（但這是在上主的計劃之

內，在以民的心目中，亦只是為了使天

主的計劃實現，而在上主的領導之下作

戰），其他一切戰爭都是自衛性的，故

此他們在交通要道上，在險耍的山區，

在邊界的城市及治強國的邊界上建立防

衛線、堡壘及防禦工事，以抵抗外人之
入侵，這格外見於君主及南北朝時代。

戰術方面：按古東方的習俗，戰爭多開

始於春季，有時有「宣戰」之舉（列下

14:8 ）以號角來報告敵人入襲及招集軍

隊禦敵（撒上 13:3﹔則33: 1-6﹔亞3:6) ' 
或者在山頭上安置旗號（依 13:2 ），點

起火把及打發差使報告全民敵人之來襲

（民7:20：，撒上 l 1 :7 ）﹔作戰時則有奇襲

（蘇 10:9﹔民 7: 19：，撒上 l 1: 11 ﹔列下 8:
21 ）、埋伏（蘇8:10-28﹔民20:30-44 ）、

虛戰（列下3:21-24 ）或分路進攻的方式

（創 14: 15﹔撒下 18:2 ）﹔圍城之後第一

步驟是切斷它的水源（民7:7 ），後則沿

城牆築起土堆以備攻城之用（撒下 20:

15﹔則 4:2：，依 37:33 ），在土堆上立起

雲梯，架起破城機（則 4:2 ﹔ 21:27)

火燒城門（民 9:52 ）﹔城內的軍隊則拋

石、放箭，盡力阻止敵人接近城牆（撒

下 l 1 :21 24﹔編下26: 15﹔加上6:31 ）。

本來亦有軍律之制度（編下 25:6﹔加上

3: 2 8 ），但軍人主要的酬報卻是戰利

品。戶31:27-30對戰利品的分配有清楚

的明文規定。

2. 戰爭的倫理

戰爭本身對無辜的百姓常是殘忍

的，舊約時代的戰爭則有過之而無不

及，比如對失敗者的嚴厲懲罰，被詛咒

的城更被視為應毀滅之物，將它的房產

財物盡行焚燒破壞，將其百姓不分男女

老幼，盡行摧殘、踩醋、殺戮等（蘇 6:

21 ﹔ 8:26﹔撒上 15 :21 ﹔肋 27:29 ）。雖

然這種野蠻行為，只多見於初期的以

民，但仍與我們現在的倫理觀念似乎格

格不入。不過，我們要知道這是距今幾

千年前的事，以民是其本時代的子民，

當時周圍民族戰爭時所實施的殘酷，猶

勝於以民，比如殺害孕婦的惡行，多見

於外方人（列下 8: I 2﹔亞 l : 13 ），而少

見於以民（列下 15: 16 ）。北國的君王以

對敵人寬大而著稱（列上20:31﹔見列下

6:21-23 ），梅瑟法律亦令以民對客納罕

以外的敵人要寬仁大方（申20:10 20)' 
戰後條約的犀訂多以賠款或進責為主

（列下 15: 19 ﹔ 18:14-16 ），戰勝國，收

復失地外，並多要求自由通商的權利

（列上 20:34)

3. 在新約時代

依 9:5 巳預言默西亞是「和平的君

王」’故此在新約上已再沒有「聖戰」的

提及，耶穌自己只提過一次「備戰」的

事（路 14:31 ），但那只是寓意的說法

（路 14: 33 ）。在他的末世論上也言及

「戰事」及「戰爭的風聲」（瑪 24:6﹔見

路 19:43-44 ）。保祿只兩次論及「戰爭」

（格前 14:8﹔希 l 1 :34 ），但他卻用了不

少戰爭武器的術語（弗 6: 10，口， 14-17 ﹔

得前5:8) （見「天主的全副武裝」條）。

最後，默示錄以戰爭來形容天主神國及

惡魔王國的對立（默2: 16 ; 9:7,9 ; l 1:7; 

12:7,17 ; 13:4,7 ; 16: 14 ; 17: 14 ; 19: 

11, 19 ; 20:7) 

見 915 武器、 1826 堡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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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0 戰利晶

Booty, Praeda 

在古代東方民族間對戰利品的分

配，大致說來，在支派與部落組織的環

境下，是將戰利品平均分給作戰的士

兵，但是最高首長卻有權獲得特別的分

配，大概是全部戰利品的四分之一。戶

31 :27-30明文規定將全部戰利品平均分

配：一半給參戰的士兵，一半給末出征

的全體百姓﹔再由士兵所得的戰利品中

抽出五百分之一，作為屬於上主的獻

儀﹔由百姓獲得的掠物中抽出五十分之

一，作為肋末人的生活費用。以民佔領

許地時所獲得的戰利品，大都被視為

「應毀滅之物」（見禁物法：肋27:28 29 ; 

申7: 16﹔戶21 :23 ：，蘇7﹔厄上10:8等），
故任何人不得佔有，而應全部加以破

壞。民長時代的民長，有權拿取戰利品

中的寶貴物品，而將其他讓與士兵（民

8:24-25 ）。達味為解決當時對於戰利品

的紛爭，命令軍人與百姓平分，軍長有

權留下自己特別的一份（撒上 30: 20-
25 ）。君主時代，國王有權佔有戰利品

的金銀及貴重物品，留為自用及充實聖

殿的寶庫（撒下 8:7-8 ）。分取戰利品的

事，為以民是愉快非常的樂事（詠 l 19: 

162﹔依 9:2 ），因它使那些當時毫無兵

帥的士兵獲得報酬。但是士兵這種搶掠

戰利品的貪心，卻有時能阻止全部戰爭

勝利的迅速成功（加上 4: 17 18) 

見 2514 應毀滅之物。

2431 戰車司令

Rab-mag 

是巴比倫王拿步高朝中的尊敬稱呼

之一。考古學者曾發現一個文件，其上

載有許多王朝中高級官員的尊稱，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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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現保存於君士坦丁堡的博物館中，但

已很難斷定他們真正的官階。思高譯本

隨從多數學者的意見，將之譯作「戰車

司令」（耶 39汀， 13 ），是乃爾加耳沙勒

責爾的官職。

2432 擔保

Guarantee Fideiussor 

雖然在以民法律上無正式關於擔保

的明文規定，但以民仿效其他民族的習

俗，不時有作保的行為，且自古以來就

有（創 43:9 ）。智慧書作者警戒以民毋

輕易作保（歲6:2 5; l I: 15 ; 17:18; 20: 

16 ﹔ 22:26,27 ﹔ 27 ：日﹔參見德 29: 14 

20 ）﹔作保的方式是以擊掌為定（約 17:

3 ﹔主義 6: 1 ; l 7: 18; 22:26) ﹔有時亦有
以自己的身體或生命來為人作保者﹔稱

之謂「人質」（列下 14: 14﹔偏下25:24 ）。

耶穌自己就是新約的擔保人（希7: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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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上所記載的樹木，有果樹及用

為作木材或其他用途的樹木，今列舉如

下：
(!) 果樹：石榴樹、桑樹、無花果

樹、杏樹、核桃樹、扁桃樹、橄

欖樹、葡萄樹、棕擱樹、蘋果

樹、野無花果樹。

(2) 樹木：橡樹、篤耨香樹、禮樹、
柳樹、香膠樹、柏樹、香柏樹、

黑檀樹、白楊樹、杜松樹、皂萊

樹（楓樹）、長春樹。

聖地區域雖不大，但氣候之變化及
地勢之高低，卻非常複雜，因此，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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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生長亦困地而異。大致說來，樹木特

別生長在沿海的沙龍平原（依 35:2)

黎巴嫩、赫爾孟高山及耶旦哥盆地、厄

斯得隆平原及約但河東一帶地區。按創

I :29 ﹔ 2:9一切結果的樹都是為人而造，

而不結果的樹可用來為其他的目的。樹

木在舊約中多次是天主用作賞罰的工

具，以民若履行天主的法令，則天降雨

露，「田野的樹木必結出果實」（肋 26:

4 ）﹔但以民若不謹遵天主的盟約，除

其他許多;J<_難外，則土地荒涼，無樹木

可長，果樹亦將不會開花結果（肋 26:

34﹔申 28: 15-40 ）。樹木亦是義人及全

心信賴依恃上主的人的象徵（詠 l :3﹔耶

17:6-8 ），這象徵有時亦用於整個民族

（歐 14:6-8 ），或者人位化：「上主的喬

木飽餐小澤」（詠 104: 16 ）、「樹木必要

鼓掌」（依 55:12 ）、歡樂（詠 96: 12 ）承

認、知道（則 17:24 ）、嫉妒（則31 :9 ）、

選舉國王（民 9:8 16 ）、商談嫁娶（列

下 14:9 ）。以民受其他民族之影響，對

於樹木非常愛護，剪古老的樹枝，使之

再生、茂盛（約 14: 7﹔羅 11: 17：，見依

11: I ），果樹更受特別法律的保護（申

20: 19 ），對於常綠的樹木，格外是生長
在枯燥地帶的常青樹，更是愛護備至，

甚至竟心生敬意，視為天主的祝福（出

15:27﹔依 41: I 弘20 ）。因此，樹蔭之
下，常是重要集會、討論、爭辯、議和

的處所，亦是先知教導人的地方（創35:

8﹔民 4:5﹔撒上 14:2 ﹔ 22:6 ﹔ 31: 13 ）。

尤其使人注意的，是聖經上多次提及上

主在某些樹下「顯現」的事蹟，以及一

些以民歷史所發生的重要事件：上主在

摩勒橡樹區顯現給亞巴郎（創12:6-7),

亞巴郎在赫貝龍的瑪默勒橡樹區，給上

主築了一座祭壇（創 13: 18 ），貝特耳的

老先知在橡樹下發見了天主的人（列上

13: 14 ），撒烏耳及其三子的屍體被埋在
雅貝士篤耨香樹下（編上 10:12 ），上主

的使者在教弗辣的一棵篤耨香樹下顯現

給基德紅（民6: 11 ），達味在厄拉谷（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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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篤耨香樹谷）打敗哥肋雅（撒上 1 7: 

2 ），亞巴郎在貝爾舍巳同阿彼默肋客

王立約之後，栽了一株檀樹，並呼求了

上主（創 21:2233 ），撒烏耳在基貝亞

的一棵檀樹下，得知達味在聯合造反

（撒上22:6 ），德波辣女先知坐在一棵棕

樹下，等候以民前往聽審判案（民 4:

5 ），撒烏耳坐在一禾場邊的石榴樹

下，而他的兒子約納堂大將領衛兵偷襲

敵營（撒上 14:2 ）：這一切及其他許多

可能舉出的例子，使我們知道，聖經上

慣將天主的顯現或以民歷史上的大事與

樹木聯合在一起，好似樹木在以民的腦

海中有一種「神聖」的氣質，猶如某些

事件的「證人」。由此，我們更可以明

暸在邪神的敬禮上，以民除了受外族的

影響之外，何以慣用樹木來表示他們的

崇拜，這是聖經上所絕對嚴禁的（申 12:

2,6,21 ﹔耶 2:20)

在新約中，樹木有時是一切值物的

代表（默 7: 1,3 ﹔ 8:8 ﹔ 9:4 ），或者在其

他的述事中出現：匣凱攀上一棵野桑樹

看耶穌（路 19:4 ），被治好的瞎子看見

人好像樹木在行走（谷 8:24 ），耶穌榮

進耶京時，眾人砍下樹枝舖在路上，或

拿在手中揮舞，以示歡迎（瑪21:8﹔谷

11 :8 ），耶穌在無花果樹下，以其全知

見到了納塔乃耳（若 l :48 50 ），無花果

樹受耶穌的咒詛而乾枯（瑪21: 19 ），在

耶穌的比喻中，有芥子成樹的比喻（ Jl馬

13:32﹔路 13: 19 ），以樹之果辨別樹木

之好壞（瑪7:17-19 ﹔ 12:33﹔路6:43) , 

人子來臨的先兆應取自無花果樹的發芽

( Jl馬24:32﹔路21 :29 ），洗者若翰亦用了

樹木來象徵那些不承認基督的人（瑪 3:

10﹔路 3:9 ），猶達書 12 節將異端人比

作晚秋不結果子的樹，死了又死，應連

根拔除。

兒 2099 聖經中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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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4 樹膠

Storax 

一種有香味的樹膠，聖經上兩次提

到它：一次是若瑟被賣給運輸樹膠的依

市瑪耳裔人（創37:25 ）﹔另一次是雅各

伯囑咐自己的兒子們要多帶些本地的特

產，送給埃及的貴人一一若瑟，在這些

特產中就有樹膠（創 43: 11) 

見 2099 聖經中的植物、 1419 香料。

2435 橄欖樹

。live, Olea, Oliva 

此字舊日多從音譯作「阿里瓦」

聖經提及橄欖樹（枝），首次見於

洪水滅世的敘述，諾厄的那隻鑄子，口

嘲綠橄欖枝而返（創8: 11 ）。「橄欖」一

詞原文指樹木，亦指果實，兩者通用。

它可以說是聖地的特產，幾乎各處的山

間斜坡上，皆可見到。其中尤以耶京、

舍根及赫貝龍附近的橄欖為最著名，叢

生成林（民的：5 ，見申8:8﹔依 17:5 ﹔ 24:

13 ﹔米 6: 15 ）。它的葉子底面呈灰白

色，葉面呈深綠色，感熱而縮卷，故樹

蔭不大。於五月間開花，花小呈淡白

色，不久即凋謝。其果實於六月問開始

成熟，八九月間收穫。收穫時，搖動或

以長棒打擊樹枝（申 24:20﹔依 17: 5 ; 
24: 13 ），使果實落地，供人拾取搜集。

收穫完畢，接著就是帳棚節的大慶日

（肋 23 :33-43﹔若 7:2 ），為過節所用的

樹枝就是橄欖枝（厄下 8: 15 ）。聖地的

橄欖’油質豐富，較其他地區的橄欖竟

超過百分之三十，故向來視為聖地財富

之一﹔但是對於橄欖的醋製保存，聖經

上卻從未提及，蓋其技術導源於希臘，

而非聖地。

聖地雖盛產橄欖，但因此樹而得名

的地方或人物，卻少而又少，比較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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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僅有橄欖山而已（匣 14:4﹔撒下的：

30 ）。可是它的象徵意義卻不少，比如

它是光輝美麗的象徵（耶 11: 1 6﹔歐 14:

7 ），茂盛健壯的象徵（耶 l 1:1 6，詠曰：

10 ），多產豐收的象徵（詠 128:3 ），歡

欣鼓舞的象徵（若 12: 12﹔瑪21: 1 11 ）。

其次，它在聖經上也有借意的用法，比

如橄欖豐收歉收，表示上主對百姓的開

恩或懲罰（米6:1 5﹔申28:40﹔亞4:9﹔哈

3: 17 ），約堂關於橄欖樹的寓言（民 9:

9 ），聖保祿也倍橄欖枝與野橄欖枝來

表示猶太人與基督徒之間的關係（羅 l 1: 

17-24) 

2436 橄欖石

Chrysolite, Chrysolithus 

一種黃白色的寶石，古時盛產於排

尼墓的塔爾史士（ Tarsis ）省（按：橄欖

石在希伯來文即叫作塔爾史士），它可

能是青玉石的一種（出 28:20 ﹔ 39: 10; 

則28: 13 ），見於先知關於四個輪子的神

視中（則 1: 16 ﹔ 10:9 ），天上耶京的第

七塊墓石，即是橄欖石（默 21 :20) 

見 430 玉石。

2437 橄欖山

Mount of Olives Mons Olivarum 

舊日亦依音譯作「阿里瓦山」’位

於耶京東面，由北而南，中間有克德龍

谷，約八百公尺高，共有三座山頭﹒北

部山頭為現今希伯來大學的所在地﹔中

部山頭有德國醫院﹔南部山頭有現今的

突爾（ El Tur ）村、耶穌升天的地方及厄

肋敷納（ Eleona ）大堂（按：此名來自

希臘文的「橄欖樹」）﹔山之東麓有貝特

法革（見谷 l 1: 1 ﹔路 19:29 ），西麓有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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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哀哭耶京的地方（見路 19:41-44 ）及

革責瑪尼圖。往時此山曾滿佈橄欖樹，

遠較現在為多，因而得名，並有不少與

聖經所載有關的洞穴。

達味時代曾在此山頂祭1記過天主

（撒下的： 32 ），達味涕哭著赤足過此

山，而逃避造反的阿貝沙隆（撒下 15:

30 ）﹔在南部的山頭上撒羅滿為其妻妾

建築了宮殿及邪神廟宇，故有「醜行

山」或「惡表山」之稱，後為約史雅王

所處j除（列下23: 13 ）﹔先知們在神視中

亦曾見及此山（則 l 1 :23﹔匣 14:4 ）。耶

穌慣在這山的橄欖園中過夜（若8: 1 ﹔路

21:37 ），並經此山往還於耶里哥、伯達

尼及耶京之間（瑪21: I ﹔谷 11: 1 ﹔路 19:
29 ）。山頂上有一山洞，是記念耶穌教

導門徒祈禱一一「天主經」的地方（路

21 :37 ﹔ 22:30﹔瑪 24:3 ﹔ 26:30 ）。上面

所說的厄肋放納大堂的舊址（建於公元

395 年），即在此山洞之上，於 1910-

1911年掘出。耶穌升天的地方（宗l :12 ; 
路24:50 ）亦有一座古堂，建於375年，

但於 1 187 年為回教徒所佔，以迄於今

日。在耶穌哭耶京的地方（ Dominus 

fl 巳 vi t ），方濟會士巴加提神父（ B. 

Bagatti ）自 1953年開始，歷兩年之久完

成了考古的挖掘，證明此地曾是古猶太

基督徒的一座墳場，墳墓竟達五百座之

多，出土者計有一百二十二個厝骨箱

( Ossuarium ），七個棺楠，上面刻有不

少以希伯來、阿拉美及希臘文的新約上

的名字，如西滿、若瑟、猶大、瑪利

亞、若望、拉匣禱、耶穌、瑪爾大、瑪

弟亞等人名，並有耶穌聖名的縮寫。另

外還有其他許多非常有價值的考古資料

足以證明，耶京初期教會的存在，以及

這首批基督徒生活及埋葬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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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8 橡樹

Oak, Quercus 

聖經上多次提及的一種樹，希伯來

文稱為 elah, elon °從聖經的上下文看
來，這樹相當高大，而且枝葉茂盛，可

供人在其下納涼憩息，但究竟是指甚麼

樹，古今的譯文未有一統一的譯名，如

創 12:6 希臘譯文譯作「高大的橡樹」，

而拉丁通行本則譯作「聞名的山谷」或

「平原」（ convallis querc肘， illustris) ' 
不過通常大抵譯作橡樹或篤耨香樹（拉

丁文 quercus, terebinthus ） ，但也有譯

作栗樹或樟樹的（如依 6: 13﹔則 6: 13 ; 

歐 4: 13 ）。聖經作者絕無意來講植物

學，所以也不必太過追根究底來鑽研這

類樹的科學名詞，不過引人注意的是：

凡聖祖所住過的幾個有名的地方，都長

有這類樹，如瑪默勒（創 18: 1 ）、舍根

（舍的5:4 ）、貝特耳（創 35:8 ），而且凡

有點特別的事，也都提及此樹，如將外

邦的神像埋在橡樹下（島的5:4 ），若蘇

厄在聖所旁邊的篤耨香樹下立石為憑

（蘇 24:26 ），阿貝沙隆死於橡樹下（撒

下 18:9 ），而且連撒烏耳的屍體也埋葬

在這類樹下（見編上 10: 12 ，但撒上31:

13 則提及另一種種n 。由上述各節看

來，以民似乎以這樹當作聖樹。正因此

或也因這類樹有很好的樹蔭，遂成了以

民敬邪神拜偶像的地方。為此，為先知

們所盡力反對並嚴加申斥的對象（見歐

4: 13﹔則 6: 13﹔依 1 :29 ）。
橡樹雖在約但河西部也有，但盛產

橡樹的地方，則在約但河東部的巴商

（見依2: 13﹔則27:6﹔匣 11 :2 ）。此外，
還有幾個地方以橡樹名命（當然是依希

伯來文來說，從譯文看不出來），如申

2:8﹔蘇 19:43﹔創 14:6﹔依 15:8 等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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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9 濃酒

Strong Drink, Sicera 

這個名詞，在希伯來文原是指一切

經過發酵而製成的醉人飲料而言，在希

臘文則用來指示一種強烈的酒，即烈酒

或濃酒（見肋 10:9﹔依24:9﹔路 l : 15 ）。
古時作這種濃酒的原料，大概不外是大

麥、藥、椰子（ Dactyli ）、石榴、葡

萄、蘋果及蓮子等，有時亦攪上蜂蜜。

厄里大司祭見到亞納那種祈禱的狀態

時，以為她喝醉了酒，但亞納卻強調自

己向來不喝清j霄，更不喝烈酒（撒上 l : 

15 ）。司祭舉祭之前，是不準喝清酒或

烈酒的，以示尊敬（肋 10:9 ）。肋慕耳

的母親勸勉身為國王者，不宜飲清酒或

烈酒（鐵 31:4-5 ）。依撒意亞亦曾責斥

那些飲清酒的英雄，喝烈酒的壯士（依

5:22 ）。某一位聖詠作者也曾抱怨．「喝

醉烈酒的人，對我歌唱戲弄」（詠 69:

13 ）。是以聖經上對烈酒的評語向來是

否定的、斥責性的，因為它使人心神目

盲，而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依 28:7 ﹔

29:5) 

2440 燈

Lamp, Lampas 

聖經上的燈，皆指油燈而言，即將

油注入瓢形的陶器或金屬器血中，再放

以燈心而成。這與中國民間所用的油燈

十分近似，簡述如下：

1. 煙的形狀

最初是十分簡陋的凹狀無蓋器凹，

後來則加上蓋，並作上兩個洞：一個為

注油，另一個是為將燈心引出點燃﹔普

通是陶器作成的，有時也是金屬的，但

很少見。形狀則有長、圓、扁及卵形不

等。燈心有一個或數個，按照所需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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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而定﹔有的亦有把柄，聖地油燈的製

造，大都受埃及或排尼基的影響，後來

羅馬人沿用之﹔惟希臘人的油燈，有長

的頸項，以放置燈心。

2 燈的用途
最主要的用途當然是為照耀。在家

庭內，它被置於壁凹地方，或放在桌子

或燈台上，「照耀屋中所有的人」（瑪 5:

15﹔谷 4:21 ﹔路 8:16; 11:33 ）。夜間行
路時拿在手中照明道路，或察看隱暗的

角落（路 15:8﹔案 l : 12 ）：除此以外，

在宗教的禮儀上也有它的用途（見巴 6:
18 ）﹔更重要的是墳墓中的油燈，蓋古

東方人都以為燈光可以驅除惡魔，使死

去的人得以安靜的休息，這就可以明瞭

何以考古學者所發現的油燈大都出自古

墓。至今貝杜音人的帳幕中，仍是明燈

徹夜，也是基於這種心理。在古基督徒

的墳地及瑩窟中的油燈，是在象徵他們

對常生的信心，及復活的希望。

3. 燈的象徵意義

象徵上主對義人的照顧（約 29: 3 ; 

詠 18:29 ﹔ 132:17﹔第 13:9 ），對惡人的

忘懷（約 18:6 ﹔ 21: 17﹔綴 24:20 ），天

主賜與人的生命（鐵20:27 ），天主的聖

言（詠 l 19: 105﹔伯後 i 19 ）及法律（緩

6:23 ）。眼睛是身體的燈 OJ馬 6:22﹔路

11 :36 ），若翰好似照路的燈（若5:35) , 

復活後，凱旋升天的耶穌是天上的明燈

（默 21 ：刃， 22:5)

2441 燈臺

Lampstand, Candelabrum 

顧名思義，便知道是為托掌油燈之

用的器具。這種油燈在古猶太民間，是

家家戶戶不可缺少的東西。耶穌在教訓

人時曾提醒人：燈不是為放在斗底下，

而是為放在燈臺上的（瑪 5: 15﹔參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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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4: 10 ）。但是燈及燈臺除了它的普遍

用途之外，與以民的宗!f'I敬禮亦有密切

的關係。在出25:31 －蚓、 37:17 24 ; 39: 
36 已將聖所燈臺的式樣作過詳細的描

述：應以純金製造，有七個轍，中間一

個，兩邊各三個﹔每一繳上以三朵似杏

花的花點綴，有花托和花瓣，唯中間的

一織應有四朵來裝飾。七織的最上端裝

以油燈，應日夜在上主的聖所中點著。

所用的泊應是橄欖袖，由司祭每晨前來

清理及加油。

在撒羅滿建造的聖駐中（公元前966

年），內殿有十個燈畫，每邊五個，依

牆排列（列上 7:49﹔編下 4:7 ）。公元前

586 年，巴比倫王拿步高將聖搬破壞，

並將這些燈臺帶走（耶 52:4,17 等），作

為戰利品。

則魯巴貝耳充軍歸來後重建聖殿

（公元前520-515 ），此殿中亦有金燈臺

一個，被安提約古四世厄丕法乃（公元

前 175 164 ）所竊取。後來猶大瑪加伯

重新製造，放於聖殿中（加上 1 :23 ; 4: 

49 ）。按史家若瑟夫的記載，大黑落德

曾製造了一個更壯觀美麗的燈臺放在聖

殿中，這一壯觀美麗的燈臺，可能成了

羅馬人的戰利品之一（公元70年），被

帶往羅馬，並將其形影刻於提托凱旋坊

上，作為戰勝猶太人及破壞耶京大殿的

紀念，至今猶存，供人憑弔。

其次，考古學者在巳力斯坦發現了

一大批這種七鱗燈臺的樣本，且至今仍

不斷有新的資料出士。這些燈臺格外見

於讓般的地板上（如耶里哥的古會

堂），棺梅的蓋子上。家門或墓門上，

亦屢見不鮮。

還豆豆豆草草草

略一主
燈
人司正
燈

刊臺

2442 蝠祭

Holocaust, Ho/ocaustum 
見 463 全熾祭。

o d n u r’ H W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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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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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上有兩個不同的名詞用來指這

種鳥，但學者仍未能確定所說，是否就

是我們日常所見的燕子。思高譯本一次

譯作「燕子和雁」（耶 8:7 ），一次譯作

「燕子」（依38:14 ），就是這種懷疑的結

果。聖經上提及燕子一去無蹤的飛馳

（儀 26:2 ），為幼雛造巢的勤勞（詠 84:

4 ），燕子的呢喃（依 38:14 ），按照季

候而飛遷。

見 1414 飛鳥。

2444 盧德

女人名，意義不詳，是摩阿布地方

的一位女子，嫁給一個前來逃荒的猶大

支派人為妻，由是而成為達味的祖先。

關於她的生平，她一生中最光輝燦爛的

一部份，見載於盧德傳中。

話說當時有位名叫厄里默肋客的猶

大支派人，偕同妻子納放米及兩個兒子
一一瑪赫隆和基肋雍 自白冷逃荒至

摩阿布地區。但不久之後，厄里默肋客

死去，兩個兒子已長大成人，與本地兩
個外方女子結婚一一一盧德及教爾帕。可

是禍不單行，納放米的兩個兒子亦相繼

去世，祇留下她和兩位年育的寡婦。納

氏在四顧無親的陌生環境之下，祇有辭

別兩位兒媳，回歸故里白冷。盧德基於

孝愛同情之心，決意要放棄自己的親人

及一切，終身跟隨照顧孤苦伶f丁的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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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二人抵達猶大的白冷時，正好是收

割大麥的季節。

為了維生之計，盧德下田拾取麥

穗。麥田的主人名叫波阿次，是當地頗

為富有及一有地位的人，又是死去的厄

里默肋客的近親之一。在他聽到盧德的

孝行之後，心中為之大動，遂囑咐工人

要多拋下些麥穗，供盧德拾取。盧德按

照婆母的指示，竟夜訪露宿禾場的波阿

次，要求波氏履行親族的義務，即與自

己成婚生子，好使厄里默肋客的家族不

致於絕戶無樹（見申 25:5 10 ）。這一片

赤誠的孝心，及自我犧牲的偉大精神，

深深感動了波阿次，遂欣然答應。在了

結一些法律上的步驟之後，二人正式結
婚同居，生子放貝得。納放米將之過

繼，如同己出，如此自己的家族才算後

繼有人。教貝得生葉瑟，而葉瑟生達

味，故此盧德按歷史是達味祖父的母

親，是耶穌母系先而且之一，見瑪 I :5 。

2445· 盧德傳

Book of Ruth, Uber Ruth 

盧德傳是一本短篇的史書，祇有四

章，可視為描述田圖生活的牧歌，亦可視

為一篇富有曲折變化的戲劇，其內容已見

前條，這裡我們僅就本書的作者、年代、

目的及其歷史性，加以簡略的討論：

1. 作者
盧德傳是無名氏的著作。有些猶太

經師曾以為是撒慕爾的遺作，因為盧德

傳原是民長紀的一篇附錄﹔但事實上，

民長紀的作者是否就是撒慕爾，還是很

大的問題，這一問題不解決，便無從強

調盧德傳應歸撒氏名下。

2 年代
年代與作者問題有著密切的關係，

沒有決定作者之前，也不能決定年代。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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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代問題為我們來說，總比較容易解

決，因為有本書在，自它的描述及內容，

我們多少可以發現到一些蛛絲馬跡，使我

們更準確的推斷出它成書的年代。首先我

們可以肯定：它不會成書於民長時代（盧

1: 1 ﹔ 4:7 ）﹔但也不會是在充軍之後。由

盧 4: 17 看來，似乎應在以民成立君主政

體之後，尤其是在達味登極為王之後的一

段時期中，成書問世的。

主張本書寫於充軍之後的學者，所

舉出的理由不外是：在本書內發現一些

阿拉美語風，這是充軍之後才有的。作

者好似是在描寫一件古老往昔的民間事

蹟（見盧 l :I ﹔ 4:7,11 ）。有些古老的習

俗，作者需要對其同時代的人加以解

釋。最後，作上述主張的學者，更以為

本書寫作的目的，是針對當時的人民領

袖一一一厄斯德拉及乃赫米雅 的嚴格

作風，禁止人民與外邦婦女結婚，已結
婚者應立刻將外邦妻子休棄的命令，寫

了這本書，立意將外方摩阿布女子盧德

同一個猶大支派人結婚的事加以渲染，

甚至讚揚推崇。但上述這一切理由皆不

能構成本書是晚期作品的充足證據，蓋

阿拉美語的成分，甚至在梅瑟五書中的

任何一本中，都可以發現，而無人將五

害的成書時代推至充軍之後。至於所說

為矯正厄、乃二氏的嚴格作風而寫，更

是近似毫無根據的聽說。要注意的是：

本書中許多字句與民及撒上下的字句非

常相似﹔再者，作者紀錄培勒茲的族

譜，也只至達味為止（盧4: 18唱22 ）。上

述兩點固然不能構成慮成書於民長或達

味時代的確切理由，但無論如何，不應

將本書的問世時期，推得太晚。

3. 目的
有人以為本書的寫作並沒有特別的

目的，祇是為文學而寫作。的確，我們

不能否認盧德傳的文學價值，及其評價

是非常高的。它寫景生動，寫情逼真，

可謂登峰造極之作，受到許多大文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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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揚，比如歌德就曾言：「在留傳給我

們的史詩和牧歌中，盧德傳可視為一篇

極可愛的短篇著作」。可是盧傳祇是為

文學而寫作的論調，是絕大多數的學者

所不能接受的。至於它的目的何在，則

又是智者見智，仁者見仁，不一而足。

概括的說來，其目的不外下列數種．

3.1 紀錄達味王的族譜，並將其先祖
的特殊事蹟，載於民族史籍。

3.2 為反對厄斯德拉及乃赫米雅嚴禁
同外方女子結婚的命令。

3.3 ~督促人善盡為兄弟立桐的義務。

3.4 為提倡倫常，尤其為提倡以民家

庭倫理道德，比如孝順、同情、

自我犧牲以及依賴上主照顧等種

種美德。

3.5 以盧德傳來證明救援之恩，是普

及於全人類的，尤其是在耶穌的

祖先中，就有外邦妓女辣哈布及

外方摩阿布女子盧德。
上述的數種目的，都可以互相並

存，毫無彼此敵對的意思﹔換言之，作

者在寫作時，可能同時懷有一種或數種

不同的目的。

4. 歷史性

有些走極端的學者，以為本書毫無

歷史背境，而祇是文學家憑自己的幻想

天才，所捏造出來的文藝小說。但是我

們若將本書分析一下，便可以看出，作

者是根據當時的其實情況寫了這篇短短

的傳記．在猶大地區久旱之後的荒年，

人民無以果腹，祇有逃荒一途﹔在白冷

地方收割大小麥時，窮人來拾取麥穗﹔

為弟兄立繭的習俗﹔吃飯的方式﹔主人

夜宿禾場，在城門口當著長老面，舉行
公開買賣及婚娶的儀式等：這一切完全

與事實相合的細小節目，很難說祇是文

學家獨憑幻想，而毫無客觀事實為根據
的記述。

2446 磨

Mill Mola 

古代以民的生活很相似我國以農業

為主的鄉村生活，各個家庭自己預備餅

食，因此，將五穀磨成麵粉的工作，也

多屬於家庭婦女的雜務之一（出 l 1:5 ; 
瑪 24:41 ﹔路 17:35 ），或者是俘虜及奴

隸應做的工作（民 16:21 ﹔依47:2﹔哀5

13﹔約 31: 10) 
至於所用的磨，最初原只是兩塊長

方形的石頭（多為玄武石），一上一

下，中間放上穀粒或麥粒，用二石互相

磨擦而磨成細麵。但這種磨實在太費人

力，故有所改進，由長方形而改成圓

形，下為磨盤，固定不動，上面的磨石

則有把柄可以用于旋轉﹔更將兩石的中

間部份加以鑽鑿，鑿成上凸下凹，或上

凹下凸的磨石。這種磨石考古學者在撤

瑪黎雅、默基多等地，都有所發現。在

羅馬人時代更有大型的磨石出現。上面

的一塊磨石更有漏斗的設置，﹛吏穀粒自

動下降，且可以用牲口來拉動旋轉（谷

9:42 ），或以人力來推動，與中國鄉間

所用者大致相同。此外，更有榨油用的

礙，亦統稱磨，與中國的礦亦如同出一

轍。

舊約梅瑟法律禁止債主將負債人的

磨石搬走（申 24:6 ），可見磨石對每一

個家庭的重要性。約伯以磨盤來形容鱷

魚的心，「堅硬有如磨盤」（約41: 16) , 

磨聲的終止是不吉祥的表徵（耶 25:10 ﹔

德 12:3﹔默 18:22 ），耶穌曾言與其讓惡

人立惡表，「倒不如拿一塊驢拉的磨

石，套在他的脖子上，投在海裡’為他

更好」（谷9:42 ），以示耶穌對惡表如何

憎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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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7 穌爾

Sur 

(I) 大概是聖殿的一個大門：約雅達
大司祭倡導事變，執行推翻阿塔

里雅后非法政權，另立達味後裔

阿哈齊雅的兒子約阿士為正統君

王時，曾派了三分之一的衛兵把

守此鬥（列下 11 :6 ），不過，此處

的原文殘缺不全，故此不能十分

確定，編下 23:5 則作「馬門」或

「耶索得門」。

(2) 城名：是亞述大將放羅斐乃率兵

出征巴力斯坦峙，所踩醋的城市

之一（友2:28 ）。據聖經記載，這

位大將南下之後，勢如破竹，所

向無敵，手法殘暴，毫無人道，

途經之地，人人膽戰心驚，城市
紛紛投降，其中就有穌爾城，它

應是位於地中海東岸的一座排尼

基城市（見友 2:21-28)

2448 鯨撒

Susa 

城名，是古代厄藍帝國的京都，此

名多次見於聖經，並強調有過不少的猶

太人居住於此（見厄下 1: I ：，艾 1 :2,5 ; 2: 

3,5,8 ; 3: 15 ; 4:8,16; 8:14; 9:6; 16: 18 ; 
達8:2 ）。遠在叔默爾文化時代的烏爾第

二朝代，此城已見於歷史文件中，由此

可知它是一座非常古老的城市。公元前

第九世紀，受到亞述王亞述巴尼柏耳的

嚴重破壞，其後在厄斯德拉時代，徙董

於撒瑪黎雅的厄藍人，曾上書控告猶太

人（厄上4:9 ）。斯波人重建穌撒城，使
其恢復舊觀。但到了色霎苛王朝時代，

它幾乎已完全失去了其舊日的價值，而

一臟不振。公元 638 年，被阿拉伯人所
佔領，目前僅存一大片古城的廢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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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發現穌撒故址及從事挖掘考察的學

者，是 1851 年的羅夫托（Loftus）。經過

他這次考察後，我們更清楚地認識這座

古城的價值及歷史，因為關於它的歷史

文件並不多見。阿拉伯人相信達尼爾先

知的墳墓即在此城，而加以敬拜。

2449 穌基因人
Sukkites, Troglodytae 

是埃及法郎史沙克為攻擊耶路撒冷

派遣的一批軍隊，至於這批穌基因人究

是什麼人，學者們曾為之猶豫不決。有

人基於希伯來文的「穌卡」一詞有「洞

穴J之意，故將之解釋為「穴居之人」，

其實它之所指一定是一個民族名，而這

個民族又是古時向埃及供給僱傭兵的民

族，故此一些現代的學者推斷他們應是

與利比亞人同種的民族（編下 12:3 ）。

2450 穌苛特

Succoth, Soccoth 

聖經上兩個地方的名字，意思是

「茅屋」、「茅舍」。

(I) 以民自埃及歐程後的第一處紮營

的地方，應在辣默色斯與厄堂之

間（出 12: 37﹔曰： 20﹔戶口： 5-
6 ）。關於它的位置，向來傳統的

意見，以為它就是丕通﹔於是頗

為合理地斷定今日於突米拉特谷

的瑪叔塔廢墟（ el-Mashutah) 
就是昔日的穌苛特。可是今日基

於考古學新的發現，已有人提倡

穌苛特的位置應在更東邊的地

方，即在突米拉特谷的出口附

近。

(2) 是位於約但河東部谷地的一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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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當雅各伯逃難歸來時，曾在

此地建造「茅舍」為存放自己的羊

群而得名（創 33: 17 ），原屬於息

紅王國，若蘇厄將之克服後劃歸

給加得支派（蘇 13:27 ）。此城的

居民因拒絕幫助基德紅民長對米

德楊人作戰，而受到嚴厲的殘酷

懲罰（民 8:5-9,14-16 ）。撤羅滿

聖殿的銅器，大都於此城附近製

造（列上 7:46﹔編下4: 17 ）。它的

正確位置至今仍未能得到圓滿的

答案，主要的意見有二：其一是

在雅波克河北約三公里的德依爾

阿拉（ T. Deir Allah ）廢墟﹔其二
是雅波克與約但河匯合處附近名

叫阿撒斯（ Ahsas ）的廢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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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苛特貝諾特是巴比倫的一或二

神之名。按希伯來文，意謂「女兒們的

帳幕」’由於這種講法，猶太經師認為

他（們）是受敬拜的一座天上星宿。此

外還有十多種講法，都無法確定其是

否。也許比較可靠的講法，是說作者以

這兩個名字，暗示瑪爾杜克和瑪爾杜克

的妻子撤爾帕尼突（ Sarpanitu ）女神。

見列下 17: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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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3 螞蟻

Ant Formica 

聖經上兩次提及螞蟻，即第 6:6 及

30:24 。在接6:6作者以媽蟻為勤勞的模

範，勸懶惰的人不可祇知貪睡，而要向

螞蟻學習，看螞蟻怎樣在夏日勤勞忙

碌，為冬日儲蓄食糧。至於作者所說：

「沒有領袖，沒有監督，沒有君王」’

祇是就外面普通所見到的螞蟻的生活而
言，作者並非以昆蟲學者的態度來研究

螞蟻的生活。在 30:24 仍是讚嘆螞蟻的

勤勞，說自居蟻雖是一微不足道的小小動

物，卻知道在夏日為冬季儲糧，言外作

者是在讚嘆造物主 天主的奇智大
A悅

目E 。

2454 衛隊長﹝辣布撤黎、辣布塔

巴歡l
Chief of the Bodyguard, Rab 
Thabahim [Rabsaris; 
Rabthabahim] 

是巴比倫王朝中的官階尊稱，其意

不詳，思高譯本譯作「衛隊長」’是乃

步區辣當的官職（耶 39:3,11)

見 2431 戰車司令。

2455 親

Zin Sin 

曠野名，是以民離埃及後，進入許

地前曾經紮營的地方（戶 13:21,22)

但是這個曠野與出 16 章所載降「瑪納」

的曠野是迴然不同的，蓋前者位於西乃

半島的偏西部，而親卻是位於半島東北

1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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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一個大曠野。它起自客納罕地南部 （羅 16: 16﹔格前 16:20﹔格後 13: 12 ：，得

的卡德士，至另一個名叫帕蘭（ Paran) 前 5:26﹔參見伯前 5: 14 ）。

的曠野而終（戶 20:1 ﹔ 27: 14 ; 33:37) , 
這是一個十分可怕的曠野，蓋「這地方

不但沒有糧食，沒有無花果，沒有葡 一
2457 唾

萄，沒有石榴，而且連喝的水也沒有」 商

（戶 20:5 ）。 No

2456 親吻

Kiss, Oscu/um 

親吻是人類自然感情的流露及表

示，聖經上亦不例外，諸凡父子（創27:

27 ; 31 :28﹔列上 19:20﹔路 15: 20) 

親戚（創 29:11 ﹔ 33:4﹔出 18:7﹔盧 1:

14 ）、友好（出 4:27﹔撒上 20:41 ﹔撒

下19:40 ）之間的別離及重逢，無不以親

吻之禮來表示心中的離愁及喜樂的。夫

婦及愛人以接吻來表示彼此之間的恩愛

自不待言（創 29:11-1凱歌 l :2﹔竅 7

13 ）。上述這一切的親吻，大都是口對

口的接吻（接 24:26)

此外，尚有社交性的禮儀接吻，比

如撤慕耳在給撤烏耳傅油之後的親吻

（撒上 10: 1 ），達味同約納堂二位密友締

結盟約後親吻（撒上20:41 ），達味與阿

貝沙隆和好之後的相吻（撒下 14:33) , 
阿貝沙隆圖謀造反前以親吻之禮來獲得

民心的接吻（撒下的：5 ），以至耶穌時

代對客人的親吻（路 7:45 ），都是屬於

社交性的l禮節。

但是，以親吻這禮而實行謀殺或出

賣勾當的，在聖經上亦有，比如約阿布

之一手抓住阿瑪撒的鬍鬚’與他親吻，

一手卻以利刀刺入他的肚腹行刺（撒下

20:9 ），以及猶達斯以親吻為出賣耶穌

的暗號者就是（路 22:48)

初期教會在禮儀方面保存了親吻的

儀式，並稱之為「和平的聖吻」或「愛
德的親吻」。這可由保祿的書信上見到

1390 

見 2458 諾阿孟。

2458 諾阿孟﹝諾l

No, No-Amon 

城名，埃及文，意思是「阿孟（神）

城」’希臘文稱之為「底比斯i Thebes) ' 
曾為埃及帝國的京都﹔格外在第十八、

十九兩朝，此城文化、經濟之發達、建

築之宏偉富麗已盡其極，堪稱其歷史上

的黃金時代，以後則漸衰。它位於開羅

之南約六百七十公里的尼羅河西岸。因

為它是獻給埃及帝國最崇拜的阿孟神的

城市，又是京都，故在其周圍及尼羅河

兩岸的建築，實在偉大驚人，其遺址至

今仍在，供人憑弔’計有河東岸路克索

爾（ Luxor）的「新年殿」，其北部有卡

爾納克（ Karnak ）的一大片成座的廟

宇，其雄厚的牆壁及壁畫存留至今，足

證當時諸法郎對宗教的熱誠，及對阿孟

神的崇敬。在河西岸則有在默狄乃哈步

( Medinet Habu ）、阿布得谷爾納（ Abd

el-Qurnah ）和德依爾巴哈黎（ Deir el

Bahari ）三地區的法郎墳地，稱之為「國

王谷」’是世界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偉大

古蹟，亦是考古學者的樂園，六十多位

法郎的遺體都埋葬在此三地。

可是這座埃及的首都重鎮卻亦曾遭

受到敵人的數度破壞，其中尤以公元前

663 年亞述人的摧殘為最。

聖經上三次提到諾阿孟城，前兩次

是耶肋米亞（耶46:25 ）及厄則克耳（則

30:14 16 ）在預言它毀滅的命運時﹔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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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是納鴻先知（鴻3:3 ），預言亞述的

京城尼尼微行將滅亡時，並以諾阿孟毀

滅為它的榜樣，而諾阿孟就是在數十年

前毀於亞述人手的。

2459 諾布

地名。意思是「小山」、「丘陵」’

阿希默肋客司祭所住的地方。當達味逃

難時，曾來此地受到司祭的盛情招待，

此事為撒烏耳王所得知，一怒之下，令

手下將全村人口，連司祭及其家人，盡

行殺絕，祇有司祭的一個兒子厄貝雅塔

爾得免於難，往投達味（撒上21:2 ﹔ 22:

9-21 ）。依撒意亞先知曾謂：敵人（大

約是指亞述王散乃黑黎布而言）在圍攻

耶京之前，曾駐軍於此，稍事休息一天

（依 10:32 ）。充軍後本雅明支派人定居

於此（厄下 l I :32) 
學者們大都同意這個地方在耶京北

三公里處，位於斯苛普斯（ Scopus ）山

上，就是現今維多利亞奧古斯塔慈善基

業的所在地。

2460 諾得

Nod 

地名，意思是「流浪遊蕩之地」

當加音殺害弟弟亞伯爾之後，流離失

所，遷來此地生活居住。至於它確在何

處，則完全不得而知。聖經上說它在伊

甸園之東（創 4: 16 ），我們既不知道伊

甸園確在何地，則更不知諾得的位置

了。有的學者以為它祇是一個象徵性的

地名，並非確實指某某一地區而言。

2459 - 2462 

2461 諾厄

Noah Noe 

人名。有「安息」之意，或者按創

5:29 可能有「安慰，欣慰」之意，拉默

客在 182 歲上所生的兒子﹔諾厄五百歲

時生下了閃、含、耶斐特三個見子（創

5:32 ），六百歲時有洪水大災（創7:6 ）。

其後，仍活了 350 歲而終，共享年 950

歲（創 9:28-29)
學者們慣將諾厄的歷史分作兩種源

流來講，即「雅威卷」和「司祭卷」

但三者同樣地描述當時風俗人情的敗壞

（創 6:5,7,1 l 司 12 ），諾厄卻是一位義人

（創6:9 ﹔ 7: I ），為此，上主特別喜愛他

（創 6:8 ），命他建造方舟脫免洪水之災

（創 6: 13-22 ; 7: 1-5 ）。洪水既過，諾厄

出舟向上主獻祭，與上主訂立盟約（創

8:6-12,20-22) 
其後，有一段關於諾厄的記載，似

乎前後判若兩人﹒洪水期間的諾厄是一

位義人，倍受主寵﹔但後來卻描述他如

何因醉酒而赤身裸體臥地，這一事件提

供了咒罵客納罕（含的後代）的緣由（創

9: 18-27) 

聖經其他部分也多次提到諾厄’比

如他是一位義人，幸虧有他在主面前得

寵，人類才得以在世上延續生存（德44:

17 ）。諾厄的一生象徵天主對以民的慈

愛（依 54:9 ），他是義人的模範（則 14:

14,20 ），他具有堅強的信心等（希 l 1: 

7 ）。最後，偽經上也有不少關於諾厄

的記載。

見 1240 洪水。

2462 諾夫

Noph 
見 973 門非斯。

1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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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名，也是城名，意謂「犬吠」。

(1) 人名：一位梅瑟時代的以色列

人，按聖經上出處的上下文應屬
於默納協支派，他佔據了刻納特

及其屬鎮，給那地方起了自己的

名字，叫諾巴黑（戶 32:42 ）。

(2) 地名：是約但河東的城市，當基德

紅激戰米德揚人時，曾率軍繞諾巴

黑及約革波哈之東而行，乘敵人不

意之間，突出奇兵而獲大勝，使敵

人全軍覆沒（民 8:11,12 ）。至於

它位於聖地何處，因聖經上只提及

過一次，無可對證參考，故學者只

能略作推測，謂其地約在沙富特

( Shafut ）附近。

2464 諾違布

民族名，有「美麗的及高貴的」意

意，是居於敘利亞曠野中的一個民族，它

連同其他數個民族被勒烏本、加得及默納

協半支派由自己居住的地方被驅逐（編上

5: 19 ），是屬於依市瑪耳後代的一個民
族，但對它的歷史我們完全一無所知。

2465 諾法黑

Nophah, Nophe 

諾法黑，古城名，在摩阿布人境內

（見戶 21 :30 ），可是經文欠妥。

1392 

2466 諾費特

Naphathdor, Nopheth 

蘇 17: 11 末，希伯來文有 Nopheth

一詞，拉丁通行本按音譯作 Nopheth 0 

耶路撒冷譯本譯作 Nepheth （乃費特，

意即三分之一）。但羅馬聖經學院譯本

則譯作「地區」，因而思高譯本也譯作

「區」。

2467 諾斯士派

Gnosticism, Gnosticismus 

1. 小哥︱
「諾斯士」原指「知識」（ Gonsis ）（格

前 8: 1-7﹔弟前 6:20 等），可是因為有

「真知識」和「假知識」’且由這種「假

知識」含蓄許多奇異思想、宗教和迷

信，因此，為了指明這「假知識」’我

們特用「諾斯士」這名詞以作識別。要

給「諾斯土」下一定義，並非易事。筆

者雖識得十多種「諾斯士」定義，但仍

認為哲學辭典所載，與聖經對「諾斯

士」所供的確義似乎比較更為接近。哲

學辭典的載述是這樣：「古代基督教徒

中的一派，立言玄秘，頗介乎宗教與哲

學之間。其說以為信仰基督教者，不當

止於信仰，必由信而入知。」

由諾斯士派作家遺留的斷簡殘編看

來，諾斯士的思想或運動可概括如下﹒

諾斯士不重視推論，卻重視敢示、燭

照﹔諾斯士是天主直接賞賜的恩賜，是

一種關於至上神 天主和萬物之靈

人的知識，是一種超自然而隱藏的

神秘奇視。信仰的宗旨在乎孝敬天主

(Eusebeia ），諾斯士的目的則在於「直

覺」、「奇觀」﹔直覺等於孝敬﹔人祇

要獲得諾斯士，就可獲得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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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諾斯士的由來

諾斯士不僅墓管教的一個派別，而

它早已存在，發源於異教的神話、魔

術、神論、迷信和民間哲學。在基督教

建立以後，諾斯士派拿著基督教的一些

教義，來攪和自己的思想，同時也有一

些基督教徒接受諾斯士派的一些思想，

攪和在基督教的教義中。在亞歷山大里

亞城的諾斯土派，大致說來，還算有點

知識風味，在敘利亞的諾斯士派就祇與

魔術、符鋒、迷信相接近，因此，如認諾

斯士為希臘化的基督教義（ Harnack)

回屬偏見，但主張與上說相反的說法：以

諾斯士為反對希臘主義的一種思想運動，

也是一種偏見。究竟不可忘記，諾斯士的

派別相當繁多，思想也是非常錯綜複雜，

要想把這些千頭萬緒的思想歸併為一宗，

簡直是不可能。

3. 諾斯士的根源

1946年，在埃及發現了一個藏有苛
仆特文寫成，而屬於諾斯士派書籍的圖

書館，其中所有大都殘缺不全。要想實

在知道諾斯士派，必須研究教父，如克
肋孟、依肋乃、德都良、奧利振、希頗

里托、厄丕法尼等的著作。此外，一些

屬於舊約和新約的偽經，如：亞當默示

錄、亞巴郎默示錄、厄里亞默示錄、保

祿升天錄、依撤意亞升天錄、猶達福

音、埃及人福音、多默福音、瑪弟亞福

音、十二宗徒福音、巴爾多祿茂福音、

巴息里德福音、厄娃福音、舍特書、梅

瑟書、瑪利亞出生記、向瑪利亞求問記

等，都出於諾斯士派人士的手。這些作

品，有一些雖然諾斯士的氣味不甚濃

厚，但大致說來，對於了解諾斯士的底

蘊，仍甚有援助。有些學者為了研究諾

斯士教義，認為除了以上所提的來源

外，還應該研究赫爾默斯主義

( Hermetism ）的文件、曼待運動（ Man

deanism ）的文件，摩尼教（Manichaeism) 

的文件、斯多噶派的作品和一切偽默示

錄。但我們以為這些學者太把範圈擴大

了，似乎無此必要。茲根據教父們給我

們留下的諾斯士零星著作，略述諾斯士

的教義。

4 諾斯士的教義

天主那麼崇高，以致自己不是直

接，而是藉著一較小的神（ Demiurgos) 

作出萬物，「作出」萬物，而不是從無

中創造萬物。諾斯士派作者對創造的觀

念原價混雜﹔一般說來，他們否認有創

造，而祇以「溢出」的學說來解釋萬物

的由來。他們所講的八個、三十個、或

三百六十五個「永世」 （ Aeones ） ，祇是

由斯多噶派哲理和古伊郎民族的二元論

而生出來的謬論。依照巴患里德和他的

兒子依息多洛和瓦冷定，基督與教會祇

不過是兩個“Aeones”，即兩個世代或主

理此兩個世代的首領。一切的「溢

出」’一切的「永世」便形成所謂

Pleroma （圓滿）。這種「圓滿」一一亦

稱Soma （身體）一一分為﹒（ 1 ) 「超

越宇宙的世界」’（ 2 ）超越太陰的世

界， (3 ）太陰以下的世界。在太陰以下

世界的人是物質，他的靈魂好像是由天

主發散出來的一個小火焰，隱藏於他的

肉軀內，無異囚禁在監獄裡一樣。藉著

諾斯士，「物質的人」（ Hylikos ） 成為

「屬魂魄的人」（ Psychikos ） ，到後來成

為「屬精神的人」（ Pneumatikos ） ﹔如

此人藉著諾斯士由「圓滿」’即由超越

宇宙的世界，由超越太陰的世界及由太

陰以下的世界，獲得救援。

救援者不祇是耶穌，而尤其是諾斯

士。在天主與世人之間，存有許多中
保，如上座者、宰制者、率領者、掌權

者等（哥 l :16 等）。藉著這些中保，人

可肅然接近那「非生而有者」 （ Age-

nnetos ） ，即自有者 天主。

諾斯士派的教義如與卓越的希臘哲

學家的思想相比，實是人類思想的一種

退化﹔諾斯士的倫理如與希臘羅馬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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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派的倫理相比，諾斯士的倫理就顯得

更使人道衰徽。

5 諾斯士教義與聖經
究竟諾斯士主義是否與聖經有關

係，學者意見不一：有的絕對否認諾斯

士主義影響了聖經，不但如此，而且聖

經上諾斯士思想的痕蹟一點也沒有﹔有

的說諾斯士不但影響了新約幾部書，而

且也影響了舊約的一些書。筆者認為舊

約與諾斯士絲毫沒有關係，至於新約聖

保祿和聖若望的著作引用了一些諾斯士

的術語，用意是為使他們的讀者更容易

明白福音的宣言，尤其是因為二位宗徒

志在駁斥諾斯士的謬見。茲將二位宗徒

使用諾斯士術語的態度和動機陳述於

後：

5.1 聖保祿
誰也不否認，聖保祿曾使用了諾斯

士的一些術語，如 Pleroma （ 圓滿）（弗

1:23 ）、 Aiones （世世代代）（哥 1:26 ）、

Cosmokratores （世界的霸主）（弗 6:

12 ）、 Archontes （權能的首領）（弗 2:

2 ）、 Oi archontes tau aiones toutou （ 今

世有權勢者）（格前 2:6-8 ）。可是，不

要忘記，這些名詞公元前晚期的猶太人

也曾使用過，所以聖宗徒不一定採用諾

斯士的術語。就算照一些作者的主張，

是直接採用了，但在他的筆下，這些術

語也祇含有聖經和基督敢示的意義，如

此點出這些名詞的實際含義，保祿已達

到攻破諾斯士理論於不攻自破的目的

了。動詞 Ginosko （認識），在保祿著

作內等於希伯來文的 Iadah 0 「認識」

一詞，不但指人悟性的行為，如同希臘

文的 Ginosko （知道），而且也指人的

靈魂的知識和感情的雙重作為，幾乎等

於知與愛二者同時並發而成為一個作為

（格前 8:1-3 ﹔ 13: 12﹔迦 4:8 9 ）。由這

動詞發生出來的名詞 Gnosis （知識），

按聖保祿，是天主的「神恩」，如言
語、治病、說先知話、解釋語言（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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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14:6 ）等神恩一樣。「知識」這神

恩，與諾斯士的「知識」截然不同。諾

斯士的知識係出自希臘神秘教及術士西

滿（宗 8:9-25 ）的理論，本質乃是一種

「直覺」’或一種「突然的燭照」﹔對象

是天主、世界、天主和世界的關係，以

及人類以接近天主的媒介。聖保祿講論

的「知識」’除了是天主的「神恩」外，

它的對象是天主救恩的計劃（格前 13:2 ﹔

羅 11: 13﹔參見智 2﹔ 7 ﹔ 9 ），或聖經的

奧義（迦 3:7 且9 ﹔ 4:21-31 ），如智慧書

上和默示錄上所揭示的。再說，聖保祿

言及的「知識」一神恩，不是一種「突

然的燭照」’也不是誰獲得了誰便得

救。它祇是一種助人度聖善生活的恩

典，教導天主義子立己立人。由於它的
宗旨在於聖化自己和他人，因此，如果

人不愛他人，這人的知識便是虛有其名

而無其實，於己於人不僅毫無益處，反
而足以自欺欺人（格前 13:8)

此外，鑒於聖保祿在哥 2:3,23 ﹔弟
前 1 :6 ﹔ 6:20 中曾攻擊過猶太化的諾斯

士﹔在牧函（弟前 1 :7﹔鐸 l :10,14 ）中，

也抵斥一種由猶太和希臘人思想混合而

成的諾斯土主義﹔因此，筆者以為大宗

徒對諾斯士主義的底細必備悉無遺，一

如伯後和猶的作者所表現的，無怪宗徒

不時使用他們的喜愛的術語。

5.2 聖若望

聖若望在其福音、書信、和默示錄

中，也攻擊一種正在發展，而帶有諾斯

士色彩的異端。

若望福音書似乎就如諾斯士書籍一

樣，憑著二元論的對比：光明與黑暗，

精神與物質，生與死，真理與謬理等續

繁而成的。此外，若還很多次利用諾斯

士喜用的名詞 Aion （「永生」、「今

世」）。聖若望使用諾斯士術語和對比

的目的，祇要深入研究他的福音，就不

難領會到他是要把諾斯士主義的各種謬

說，加以一一擊破的。現在指出他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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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擊破諾斯士的幾端為他重視的道理

為例：

5.2.1 宇宙不是由天主「混出」的，也不

是藉著「小神」（ Demiurgos ） 「作
出」的，而是天主藉著他的聖言

一耶穌基督造成的（若 1:3-10 ﹔

參見 17:24)

5.2.2 物質的造物雖然是屬於物質，天

主仍然愛顧它，尤其愛顧世人，

甚至為人賜下了自己的獨生子
（若 3: 16﹔若~4:9 等）

5.2.3 天主向世人要求的，主要是愛

情，然後才是知識﹔認識耶穌，

目的是為跟隨耶穌，跟隨耶穌即

是與他形影不離，一模一樣。第

二、三世紀的偉大教父，都是本

著聖若望的這些原理，擊敗了諾

斯士主義。

見 668 希臘主義。

2468 豬

Pig, Sus 

世人所共知的，是古代的以色列

人，亦即現今的猶太人，是禁食豬肉的

民族（肋 l 1 :7﹔申 14:8 ），但事實上古

代的排尼基人、埃及人、厄提約丕雅人
以及阿刺伯人，亦都是不食豬肉的民

族、猶太人向來視豬是粗笨污穢的動物

（鐵 11 :22﹔瑪 7:6：，伯後 2:22 ），視餵
豬的職務為最可恥卑賤的工作（路 15:

15 ）。暴君安提約古四世厄丕法乃曾逼

迫猶太人吃食或祭獻豬肉，作為猶太人

放棄自己信仰的表示（加上 1:47,50-

63 ）。只有那些背信忘義，自甘墮落的

猶太人，才吃這種不潔的東西（依的：4﹔

66: 17 ）。

見 1632 動物。

2468 - 2472 

2469 貓

Cat, Gatta 

希伯來文沒有正式的名詞稱呼這種

動物，在家畜中也很少見。但實際上在

聖地卻有兩三種野貓。可能牠向來不被

以民重視，故聖經上祇在巴6:21提過牠

一次，即謂外教人的偶像如此無能無

用，連貓兒也在它們身上任情亂跳。

2470 遺民

Remnants, Residui 
見 298 以色列遺民。

2471 錢財

Mammon, Mammona 

這字的字義，學者們意見不一，比

較可靠的解釋是：「可以依靠的人或東

西」。在舊約中，只有在希臘文的德42:

9一次出現，有「財富」之意﹔在塔爾吉

木（ Targum ）及後期猶太的著作上，則

有「財產」、「利息」及「盈餘」之意，

多少帶點蔑視的意思。

在新約上，耶穌教訓人不能事奉兩

個主人，將錢位格化，以它猶如一個暴

君使人為奴（瑪6:24﹔見路 16:13 ）。在

路 16:9,1 l 又兩次提到「不義的錢財」，

其意不外是指它來源不公道，人對它過

於貪求、易使人心漸漸遠離天主而言。

2472 錫

Tin Stannum 

雖然在聖經上數次提到「錫」（戶

31 :22﹔依 1 :25﹔則22:18-20 ﹔ 27: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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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它仍然是一個很籠統不確的名詞，

古以民好像未能將錫與鉛正確的分辨出

來。埃及遠在公元前 1500年左右（第 18

朝代），已有這種金屬存在，而加以利

用。 1200 年左右，更將之與銀子鎔化

而製成合金，但事實證明埃及本身並沒

有錫礦，是以我們可以斷定，這種金屬

是從其他地方運來的。在古代中東出產

錫的地方，只有波斯的東北地區及貝魯

特附近，聖經上則謂它是塔爾史士的船

隻由排尼基地區運來的（則 27: 12) 
它在古代的用途是作裝飾品，因其

性質不夠堅硬，是以很少用來作武器。它

與黃銅鎔合之後，可以作成一種青銅。

見 963 金屬。

2473 閹割

Castration, Castratio 

閹割一事，在埃及及希臘的文化

上，似乎沒有﹔但後期的希臘，受東方

之影響而有禮儀上的閹割，即將男人的

華丸割去。在東方則自很古以來，在宮

中就有去勢的太監，為護衛服﹛寺帝王的

后妃宮女。在以色列的王宮中，亦有宣

官的存在（列上 22:9﹔列下 8:6 ﹔ 9:32 ﹔

耶 29:2 ﹔ 34: 19 ），惟多數學者都以為這

些宣官係外方人。不過，以民向來以天

主的選民自居，是神權政體的民族，為

維持這個特選民族的尊嚴，禁止一切在

社會人群中有污點的人進入上主的集

會，被閹割的人即其一例（申 23:2)

事丸破壞或被割去的畜牲，不得獻於上

主（肋22:24 ）﹔但在默西亞的王國中，

連太監都將被容納（依 56:3-5﹔參見智

3: 14 ），中國有宮刑或腐刑之罰，是五

刑之一。早在書呂刑、傳及孝經上即有

所記載，「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

之刑」。故此，是十分厲害的刑罰，且

被社會視為莫大的恥辱。司馬遷報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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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載有：「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

刑」。但在中興之初，閹人卻成了宮中

的宮員，稱之為宣官，其數目視宮績之

多寡而定。唐玄宗時，宜官竟多至三千

人，為最盛時代，其目的及作風亦和其
他東方帝王之習俗同。

2474 ~像

Carved Image, Sculptile 
見 451 立像。

2475 頭、首

Head, Caput 

希伯來文與其他語文亦然，有兩種

意義：

1. 本意或字意
即普通所說的人或動物的頭顱（創

3:15; 28:18) 

2. 借意或寓意

2.1 以頭來代表整個的人或個體（民5:

26：，出 16:16 ），中國亦有這種說

法，如「人頭稅」

2.2 某一物件的最高部份，如山頭

（創 8:5 ：，依 2:2 ），建築物之頂端

（創 11 :4 ），因此，有「角石」之

稱（匣 4:7 ），是以以民習用動物

之頭來點綴傢具的上端，這點可

由考古學得到證實。

2.3 有領導權的人對其屬下來說被稱
為首，如「上主要在一天之內，

砍斷以色列的首尾」（依 9: 13) , 

意即首長和平民。大司祭之對其

他司祭亦稱為首（列下 25: 18﹔見

依 19: 15﹔米 2: 13 ）﹔演變而成為

一個凰體的領導人：軍長、民長

（民 l 1 :9﹔歐2:2 ）、家長（編上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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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等﹔丈夫稱為妻子之首（格前

11: 3﹔弗5:23 ）﹔基督為教會之首

（弗4: 15; 5:23﹔哥 I: 18 ; 2: 19 ）、
為萬物之首（弗 I :22﹔哥2: 10 ）。

中國亦有「大頭子、小頭子、頭

頭、頭目、首長、首腦」等說

法。

2.4 某一國家的政府所在地，謂之首

都（依7:8﹔宗 16: 12 ）。一隊、→

批、一夥在聖經上也屢次以「首」

來代表（民 7:17,20﹔撒上 l I: 11 ; 

13: 17 ）。一日之初亦稱為一日之

首（哀2: 19﹔民7:19﹔戶 10: 10 ）。

2.5 除上述所說之許多借意外，聖經
上也有不少的以「頭、首」為主的

成語：使某人昂首抬頭（詠 3:4 ﹔

27:6; I 10:7﹔德 l I: I ），意即扶
助支持某人﹔搖頭表示嘲笑或幸

災樂禍（詠 22:8；依 37:22﹔哀 2:

15﹔瑪 27:39 ）﹔蒙首以表示痛苦

或羞恥（撒下 15:30﹔艾 6:12﹔耶
14: 3 ），皆與中國的說法大同小

異。

2476 頭髮

Hair, Capillus 

舊約．由古來的文件及影刻上我們

知道，埃及人習於剃髮剃鬚，而巴比

倫、亞述及其他屬閃族的人民 以民

在內 喜留髮蓄鬚。正因如此，剃或

拔去頭髮及鬍鬚是哀慟的象徵及表示

（依 15:2; 22:12﹔耶 7:29 ﹔ 16:6 ﹔ 47:5 ﹔

則 7: I k 亞 8:10：，米 I: 16；厄上 9:3 ）。

特別惹人注意的是阿貝沙隆的長髮（撒

下 14:25,26 ），這竟成了他喪亡的原因

（撒下18:9 ）。厄則克耳及哈巴谷曾被抓

住頭髮提起而帶往他方（則 8:3﹔達 14:

36 ），可見以民頭髮之長且壯。黑油油

的秀髮是美麗的特徵（歌 5: 11 ），金黃

色的頭髮亦受人重視（撒上 16:22 ），白

髮對人來說是年老的標幟，對天主則是

永遠的象徵（達 7:9﹔參見默 I: 14) 
可祭的頭髮較短，因為禁止他們蓄

髮，更不可按頭散髮，甚至哀慟時亦

然﹔且應常加修剪，務使頭髮整潔不亂

（肋 10:6; 21:10﹔則44:20 ）：不准修剪

鬍鬚的邊緣，以避免迷信，因為司祭應

是聖潔的（肋21 :5 ）。許過「納齊爾」顧

的人，在還願期間，應使頭髮自由生

長，（戶 6:5﹔民 13:5﹔撒上 l : 11 ) 
願期己滿應剃去頭髮，將之燒掉（戶 6:

18﹔參見宗 18: 18 ; 21 :24 ）。三松的力

量過人，不在其髮，而在天主﹔但因為

他是許過「納齊爾」顧的人，故有長髮

（民 16:15-20)

頭髮之狀態，對於辨別人是否患了

癥病或僅是頭禿有莫大的關係（肋 13:

10,30,31,40等）。患癥病的人應將全身

的毛髮剃光（肋 14:8 ）：可祭受祝聖之

前亦應如此（戶 8:7 ）﹔有時被人剃光頭

髮’卻是羞辱或懲罰的象徵（依 3:24 ﹔

7:20﹔見撒下 10:4,5 ）﹔婦女們甚為注

意頭髮的修飾（歌4:1 ﹔友 10:3 ），不惜

任何勞苦及費用（依3: 14﹔列下9:30 ）﹔
多留散髮，有時則留髮辮，且傳之以油

（盧3:3﹔撒下 14:2﹔詠 133:2﹔訓9:8) , 

作為喜樂的表示（詠 45:8 ）。男人亦有

留髮辮或馨髮的習慣（民 16:13,19)

新約舊約時代的習俗留傳至新約時

代，一成不變，婦女多留有長髮（路 7:

38﹔若 l I :2 ﹔ 12:3 ）。西滿請耶穌坐席

時，沒有以j由傅耶穌的頭髮（路7:46 ）。

教會初期，受希臘文化的影響，主張男

人應留短髮，蓄髮為男人是羞辱，為女

人卻是光榮（格前 l I: 14, 15 ）。雖然如
此，奇形怪狀的造作的髮型，卻不是教

會所歡迎的（弟前 2:9﹔伯前 3:3)

見 2572 鬍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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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7 駱駐

Camel, Came/us 

按梅瑟法律雖然以牠搞不潔的動物

（肋 11 :4﹔申 14:7 ），但卻常出現於舊約

中。駱駝有單峰與雙峰之別，且各有不

同的名稱，盛產於非洲及亞洲中部及西

南部，因為是十分克苦耐勞的動物，除

供人騎坐，或助人搬運貨物外，更供人

以奶、肉及絨毛（見列下 l :8﹔依 20:2 ﹔
匣 13:4 ），故此備受人之愛護及重視。

牠特別適宜於沙漠曠野地帶的遊牧民

族，因為其蹄大而柔軟，可暢行於沙漠

地區，卻不宜行走於山區地帶，故此當

以民在佔領了客納罕山區之後，便很少

再提到牠（見編上 12:41 ﹔依 30:6)

雖然在默基多考古家曾發現了駱駝

的牙齒及骨路，但牠確於何時出現於巴

力斯坦，及在何時變成家蓄，我們不得

而知。在大批的出土文物中，只有兩張

駱駝的畫像，似乎在告訴我們，牠在公

元前三千至四千年間，已被人類所利
用，最初利用牠的似是古阿拉伯人。舊

約告訴我們，聖祖們有駱駝群（創 12:

16 ; 24: 10，站， 30:43 ﹔ 32:8,16 ），被用

來搬運貨物（創 24:10 ﹔ 37:25 ）或騎坐

（創 24：“﹔依 21 :7 ），且有外方人的駱
駝高隊的經過（創 37:25-28 ），是貝杜

音人特別重視的家畜（民 6:5 ﹔ 7: 12﹔撒

上的汀， 27:9; 30: 17﹔列上 10:2﹔編上

5:21 等）。充軍歸來後，以民計有駱駝

435 匹（厄上 2:67 ）。多俾亞的妻子撒

辣的嫁妝中亦有路駝（多 1O:10 ﹔ 11 : 

17 ）﹔教羅斐乃將軍的隊伍中也擁有為

數不少的駱駝雪以載運輸重（友2: 17 ）。

駱駝在新約只見於對觀福音，若翰

穿的衣服是駱駝毛做的（瑪3:4 ），耶穌

曾講過一個十分富有東方色彩的比喻

說：「路駝穿過針孔，比富人進天國還
容易」（瑪 19:24﹔谷 10:25﹔路 18:25 ）。

有人基於「駱駝」及「繩索」二字在拜
占庭時代，發音相同，而以為應將「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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駝」改為「繩索」，但我們主張仍保存

原文之意，因為在巴力斯坦駱駝是體積

較大的動物，常被用來表示很大、很

難，甚至不可能或不相等量的事物，就

如在瑪 23:24 耶穌說：「瞎眼的嚮導！

你們濾出蚊帥，卻吞下了駱駝」的話，

即是這個意思。

2478 駐罵

Ostrich, Struthio 

至少至 1885 年，在摩阿布地區仍

有人見到駝鳥，但現已絕跡。是一種不

潔鳥（肋 l 1: 16﹔申 14:15 ），有人以為

梅瑟之所以將牠例入不潔之鳥類中的原

因，除了是基於民族衛生及社會理由之

外，亦是在提醒以民應放棄過去的遊牧

生活，而開始過定居的生活，因這種鳥

喜居於無人的荒野地區（依 13 :21 ; 34: 

13 ﹔ 43:20﹔耶 50: 39 ）。駝鳥有美麗的
羽毛，但牠的性格卻是冷酷的，將蛋留

棄在沙灘上，任人獸踐踏，又苛待幼雛

（約 39:13-18﹔哀 4:3 ）。他的叫聲簡直

是悲鳴（米 l :8) 

2479 鷗備（鷗梟）

Screech-owl Ibis 

是一種不適宜生活於寒帶地區的飛

禽。牠的種類竟有三十種之多，其特價

是大都具有細長向下彎曲的嘴，以爬蟲

為其主要食品，格外喜食長蟲，故被人

視為有益的鳥。古時多見於尼羅河上

流、下流及三角洲一帶，現在只見於尼

羅河上游及蘇丹地區。考古學家發現牠

們的一些古影刻及木乃伊’有一種竟是

埃及宗教上崇拜的對象，稱之為「聖鷗
備」。牠的身體呈白色，頭及尾呈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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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梅瑟可能基於牠們所食者為爬蟲、

長蟲，又是邪神敬禮的對象，故將之列

入不潔的鳥類中（肋11: 17﹔申 14:16 ）。

見 1414 飛鳥。

2480 默感

lnspi 『ation, lnspiratio 

聖經與其它書籍的根本區別，即在

於聖經是在天主的默感之下寫成的。今
分三節討論如下：

1. 默感的存在
默感存在的事實是任何人不可否認

的，因為弟後3: 16,17﹔伯後1 ：凹，21 ：很
清楚的說明當時所有的經書，都是由天

主所默感的。伯後 1 :21 明明記載：「因

為預言從來不是由人的意願而發，而是

由天主所派遣的聖人，在聖神推動之下

說出來的」

2. 默感的性質
默感的存在，無可置疑，但如何瞭

解默感的性質，即天主如何默感作者這

一過程，學者的意見則不一致。即在新

約的著作中，對默感的看法已有所不

同。希 4:7 在引用詠 95:7 時說﹒「天

主．．．．．．藉達味所宣示的」’但在希3:7卻

說：「聖神有話說 J 0 由這一實例看

來，希的作者瞭解默感的性質為字句的

默感，即是說，聖經上的話是天主的

話，人為作者，只是天主的工具而已。

谷 12:36 在引用詠 110 時，則用不同的

方式說：「達味因著聖神的感動曾說

過」。明顯的，馬爾谷特著重於人的作

者這一方面。無論是谷的作者，或希的

作者，皆承認天主默感的事實。但對天

主如何默感這一奧秘的過程，則意見不

同。因此，現代的神學家對如何解釋默

感的性質有著不同的意見，是無須驚奇

的。傾向於希作者趨勢的學者，自然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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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於天主為作者那一方面，而跟隨谷作

者路線的學者，自然強調人為作者那一

方面。無論那一派學者，只要不否認聖

經有兩個作者，只要承認默感是天主的

特殊而唯一的恩賜，藉此恩賜使人寫下

聖經，致使聖經同時是天主的話，又是

人的話，都是在正確的路線上。強調人

為作者方面的學者，特地指出了默感的

三種特徵：

2.1 包括整個人性

當聖作者為天主的默感所影響時，

不但他的理解力受影響，凡人在寫作時

所需要使用的一切官能，都在影響之

例。

2.2 包括社會性

聖作者在寫作時，不能不受其社會

環境的影響。實際上，沒有一個人能寫

出一句話，而不先受其父母或教師的教

育，或受社會上形形色色的影響的。聖

作者在寫作時，既然不能不受社會環境

的影響，因此，有些學者認為天主的默

感不但影響聖作者本人，而且也影響其

當時社會的決定因素，使聖作者能以寫

出天主要他寫下的一切。

2.3 包括降生奧跡性

寫下的天主聖言，有如降生成人的

天主聖言一耶穌基督。正如基督是真天

主又真是人，是一個整體，是一位﹔同

樣，天主所默感的聖言，在同一的具體

形式下，同是天主的話，也是人的話。

3. 無錯誤性

聖經既然完全是天主的話，那末，

自然的效果，即是不能錯誤的。這一句

話，不能只照字的表面來作解釋，因為

無錯誤性只限於聖作者在默感之下所要

說的話。為要真正瞭解久已過去的聖作

者所要說的話，應特別注意聖作者所用

的文學類型。如果聖作者的用意是在於

勸勉或教化，那末，他決無意給後世留

下科學或狹義歷史的學識。所以，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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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能更清楚的瞭解聖作者的思想與用

意，那末，自然更能以瞭解天主藉人的

語言所要向人類說的話。

2481 默示錄

Apocalypse, Apocalypsis 
見 1360 若望默示錄。

2482 默示錄文體
Apocalyptic Genre, 
Genus Apocalypticum 

默示錄文體，是先知們所喜用的文

體，用以講述上主的日子，默西亞的來

臨，末世與天主的審判等類似題目。在

先知的作品內，已有幾部分帶有默示錄

文體的色彩，如則33-48 ：，依24 27 ; 32 

35 ﹔ 60﹔岳、臣9-14 ，尤其是達7-12 。

默示錄文體的作者，通常皆導源於先知

文學，將先知書中所特有的神視、比喻

和象徵再加以發揮，加以補充，加以神

秘化，使人民在遭遇困難的時候，得到

安慰，信仰得以堅園。

屬於正經的默示錄文體的作品，如

達7-12及若望默示錄，都是由天主所默

感而在教難時寫作的。其他的默示錄文

體著作，既然未蒙受天主的默感，作者

為取信於讀者，遂偽托於古代聖賢的名

下，如哈諾客、厄里亞、梅瑟等。如果

讀者要問：為甚麼這些古時聖賢所著的

書隱藏了那麼長久，而在幾個世紀以後

才問世？作者必答：天主曾這樣命令了

先知（依 8: 16 18﹔達 8:26,27 ﹔ 12:8-

13 ），也同樣命令了他們。其實，先知

們多提及往事，為叫人民擁護盟約，雖
然有時他們也預言未來的事，然而常是

為叫目前的選民改過遷善，忠實於盟

約﹔默示錄文體的作者卻單注意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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祇喜歡講預言，所偽托的古聖賢（如哈

諾客）所講的預言，直到作者的時代為

止（約公元前二世紀），其實都是在暗

示過去的事，因此，不管默示錄文體怎

樣深晦難明，總有解釋的辦法﹔可是，

一到了預言作者本身以後所發生的歷史

事件，他的言論差不多成了空談，雜亂

無章，漫無篇次。有些學者鄙視默示錄

文體的作品，認為這類作品都是些令人

失望的產品。筆者認為這項批評欠公

平，依筆者看來，默示錄文體作品多數

是熱烈信仰的產物，因為，按人的觀

察，當以民一無希望的時候，而默示錄

文體的作者，卻仍在講述唯上主是選民

的唯一希望，是他們的盤石，是人類歷

史的領導者，所以，將是唯一的勝利

者。

此外，默示錄文體作品，如其他偽

經和谷木蘭的文件一樣，能以引領我們

去透視猶太人的全部宗教生活，使我們

發現：在遵法思潮下所產生的作品之外
（如米市納，塔耳慕得，塔爾古木，米

德辣市等），還有一種思潮，即默示錄

文體的思潮，很影響了百姓的心靈，因

而堅固了他們的信仰，增加了他們的希

望。默示錄文體著作中，雖然有些婦孺

之談，但是哈諾客書，梅瑟升天錄、厄

斯德拉卷四、十二宗祖遺囑．．．．．．’處處

表現那番由舊約，尤其由舊約的先知們

直接傳下來的純正宗教的熱誠。

猶 14 引用了偽經哈諾客書 1:9 ，聖

教會在禮儀上有時引用了厄卷四的詞

句﹔並且還有些宗教的運動，無論是在

教會內，或在以民中間，與默示錄體文

學，無論是正經或是偽經，是分不闊

的。這種現象，證明研讀默示錄體文

學，為研究聖經和猶太教與基督教，都

是十分有益的。

見 1165 哈諾客書、 1747 梅瑟升天錄、

1822 喜年紀、 171 厄斯德拉卷四、 1110 保雄事t

示錄、 44 十二宗而且遺囑、 2163 偽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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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3 默尼
God of Fate, Meni 

此神的名字在全部聖經上，祇見於

依 65: 1 1 ，在該處他（或她）與加得聯

合，是賜人幸運的神。按依的 12 ，默

尼神一名，似乎是由 Menah 「指定」、
「注定」這動詞演變而來的。因此，普

通主張默尼是一注定壽命的神。聖經上

的默尼也許和古代阿拉伯人所恭敬的注

定壽命的女神瑪尼雅特（ Maniyat ）同是

一神，亦未可知。

2484 默郎

Midian, Merrha 

此名祇一次見於聖經，是指一地名

而言（巳 3:23 ），但此地名無人知道是

指何處，故此學者大都認為是米德楊的

誤寫。故思高譯本亦改作米德楊。

見 541 米德楊。

2485 默龍﹝胡肋l
Merom [Huleh] 

是若蘇厄戰勝巴力斯坦北部以哈蚱

爾玉為主的聯軍的地方。當時雖然盟軍

勢力甚強，集中全軍出戰，且有馬隊及

戰車助陣，但仍為若蘇厄所敗（蘇 11: 1-
5 ）。而這一戰場所在地，自古以來就

以為是現在的胡肋湖（ Huleh) （亦名默

龍湖）。但按原文所載，不是指湖，而

是指水，或水源。故此現今學者多主張

默龍水當是指在哈祥爾西北的一座名梅

郎（ Meiron ）水泉而言。
至於現今之胡肋湖（默龍湖），則

是約但河自巴尼雅斯村發源地南流十四

公里之後所造成的第一個湖。此湖海拔

約六十八公尺，長六公里，闊五公里左

右，面積約為二十五平方公里，水深在

三至四公尺間。約但河水出離此小湖，

再向南流十三公里後，造成較大的加里

肋亞湖。

2486 默沙

Mesha, Mesa 

1 人名
意謂「救援者」’是摩阿布國王，

建都於克爾（依 15: 1 ）。摩阿布雖是獨

立的王圈，但自達味時代即向以民每年

進貢。在阿哈布為以色列王時（ 874

852 ），按聖經記載，每年繳納十萬隻

羔羊和十萬隻公山羊的羊毛（列下 3:
4 ）。阿哈布死後，默沙王即背叛了以

色列（列下 l : 1 ），並聯合阿孟人及瑪紅

人向猶大挑戰，卻被約沙法特王戰敗

（編下 20:1 30 ）。不久之後，北國耶昌

蘭繼位為玉，於是默沙王又乘機作亂，

攻陷佔領了以民的阿塔洛特、默德巴、

乃波及雅哈茲地方及城市（見默沙碑

文）。耶昌蘭在驚惶之餘，乃與猶大王

約沙法特及厄東人聯盟抗拒，結果因上

主的助佑，獲得了絕大的勝利，將摩阿

布人的村莊、城市、田地及水井盡行破

壞無餘，並搶劫了他們的財產，祇剩下

了首都克爾。默沙王使出最後一招，在

城牆上將自己的長子殺死祭獻邪神革摩

士，聯軍見此乃鳴金收兵（列下 3:9-

27) 
關於默沙王的歷史性有著名的默沙

碑文為證。此石碑是默沙王為紀念在狄

朋革摩士神廟的落成而立，上有默沙王

戰勝以民的記載，與聖經上的敘述（編

下20:1-30﹔列下 3 :4-27 ）頗為吻合。這

碑於 1868 年被考古學者在狄朋發掘出

土，現保存於法國巴黎的國立博物館，

或稱「路弗爾」（ Louvre ）博物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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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名
是約刻堂後代居地的邊區之一（創

10:30 ），學者多主張此處是指阿拉伯的

北方地區而言，或謂就是聖經上所說的

瑪薩地方（見創 25: 14﹔鐵 30: I ; 31: 

2487 默德巴
Medeba, Medaba 

城名，其意義仍未能十分確定：熱

羅尼莫謂「有鐵水之地」，但後來的學

者們則謂「有靜水之地」，或「緩流之

地」，或更謂「宜人之地」等。它位於

約但河之東，死海之南，距現今阿曼

（約但王國首都）之西南約三十公里，

其村莊至今猶存。它原是摩阿布人的城

市，被阿摩黎人王息、紅所征服，後又被
以民所佔領（戶 21:30 ），劃歸勒烏本支

派（蘇 13:9,16 ），但後來默德巴重新落

入摩阿布及阿孟人手中，而成為兩者相
爭的對象。在以民分為南北朝時代，北

國以色列國王敷默黎（ 885-874 ）再度將

之佔領。公元前 200 年左右，默德巴成

了納巳泰人主國的領土，瑪加伯猶大的

獨立戰爭時，此地的居民曾乘機將約納

堂的兄弟若望殺死，約納堂同另一兄弟

息孟曾殘酷地報仇，乘某一婚禮之際，

殺死了許多默德巴人（加上9:35 目42 ）。

此城在公元前 128 年左右，再度被猶太

首領若望依爾卡諾一世所佔領。但67年

依爾卡諾二世將之歸還給納巴泰人。

公元 1896 年，考古學者在此地的

一座名「童貞聖母」的大殿中，發現了

一個為研究聖地地形及地理十分重要的

文件，就是那著名的彩石鍍般地圖，是

公元六世紀的作品，出於撤拉瑪尼人
( Salamanios ）之手，這要算是巴力斯坦
最早的一張地圈。這地圖本來包括敘利

亞、西乃半島及北埃及，但在挖掘時，

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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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無意之間竟將它的下面部份盡行破

壞，誠屬可惜！

2488 默基多

Megiddo, Mageddo 

城名，意謂「軍事地區」’是巳力

斯坦最有價值的軍事要塞，因為它位於

厄斯得隆（或謂依次勒耳）平原，是由

埃及通往敘利亞及巴比倫的必經之地，
是以自很古以來即有軍事堡壘建築於

此，為兵家必爭之地，也正因此它在漫
長的歷史上，經過了無數次的戰火，有

不少埃及的文件為證，如阿瑪爾納文

件。

若蘇厄進佔許地時，始終未能將此

城攻下（蘇 17:12,13﹔民 1 :27 ），大概

它是在達味時代才落入以民之手。撒羅

滿重建默基多的防禦工事（列上 9:15 ﹔

編上 7:29 ），並列為其十二太守之一的

駐紮地（列上 4: 12 ）。猶大王阿哈齊雅

被耶胡射傷，負傷逃入默基多，並死於

此地（列下 9:27 ）﹔猶大王約史雅帶兵

至此企圖阻止埃及法郎乃苛北上援助亞

述玉的大軍，但被戰敗而身亡（列下23:

凹，30﹔編下 35:22,23)
考古學者曾三次在這裡作長期的挖

掘考察（ 1903-1905 , 1925-1934 , 

1935-1939 ），發現了不同文化的階

層，達二十層之多，它的最初居民己見

於公元前 4000 年左右，它的第一道城

牆出於公元前 2500 年左右，且完全被

毀滅，其毀滅原因不詳，大概為戰火所

洗。 2100 年左右，更偉大壯麗堅強的

默基多城重被修建起來。直至 1500

年，它的文化是客納罕文化，有廟宇祭

壇被掘出士，但此時亦發現了埃及文物

的輸入。在後一世紀（ 1500-1600 ）則有

希克索斯人入侵，途經巴力斯坦南下至

埃及，所向無敵。在默基多建築了堅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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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厚的城牆，並輸入戰車及戰馬，但在

1479年前後，此城被埃及法郎突特摩息

斯三世（ Thutmosis III ）所佔領，並立

為埃及在巴力斯坦的行政機構所在地，

但不久之後默基多脫離了埃及的勢力範

圈。 1300年，埃及法郎色提一世（ Seti

I ）將它攻陷，盡行破壞，重建新城﹔可

是在 1 150 年，不知何方敵人再將此城

毀滅淨盡。 l 150 1050 年間是它的衰弱
時期。德波辣聯合巴辣克向息色辣所發

動的戰爭，可能就是在這個時期內（民

4:6 16 ）。此後默基多進入培肋舍特人

的勢力範圍，直至 950 年左右，才終被

達味所佔領，而落入以民之手，撤羅滿

在此建築了極完美的防禦工事，堅固的

城牆，數個城門樓塔堡壘，及防禦的暗

室，並建有太守居住的宮殿，寬大的馬

房，可供養馬四百八十匹，並有停放戰

車的車廠等，可說是巴力斯坦有史以來

所見最精細、最完美的防禦工事。 733

年亞述人將它攻陷並加以破壞，自此它

失去了防衛的作用， 350 年左右則被人

完全放棄，不再有人來此居住。近來的

猶太考古學者依蓋耳雅了（ Yigael Yadin) 

則甚為懷疑以民在默基多所建築的偉大

工事，是否出自撤羅滿之手，或更好說

是北國國玉阿哈布（ 874-852 ）的工程。

2489 默里達

Malta 

是地中海內屬默里達群島的一個最

大的島嶼，約二百四十七平方公里，目
前有人口三十萬左右，距北部的西西里

（意大利）約九十六公里。是古時排尼

基通往西班牙的必經之地。當保祿被解

往羅馬時，曾在此遇難，受到本地土人

（或稱「蠻人」，因為他們既不講希臘

文，更不懂拉丁文）的盛情招待（宗28:

1,2 ）。因天雨寒冷，土人就生火取暖，

2489 - 2490 

一條毒蛇竟由柴堆中爬出纏住保祿的

手，但絲毫未傷及保祿。這使土人大為

驚訝，敬之如神（宗 28:3 6 ）。保線在

這裡住了三個月，乘機宣傳福音，並治

好島上首領頗里約父親的病（宗 28: 7 

10 ）。此島居民接受了基督的信仰，保

存至今。

2490 默乃勞
Menelaus Menelaus 

人名，意謂「抵抗的人」’屬彼耳
加族，聖殿管理員息孟的兄弟（加下 3:

4 6 ），色霎苛王朝的擁護者。在安提約

古四世執政時（ 17 5 164 ），以不正當的

卑鄙手段及竭盡諂媚之能事，格外是慷

慨許給圓王大量金錢，以獲得將雅松貶

職，而自己佔據大司祭的職位。但事後

竟不能按許諾繳納獻金，乃被召至安提

約基雅聽候查詢。正值此時，國王帶兵

出征於外，默乃勞於是乘機賄路國王的

代理安多尼苛，將正統的大司祭殼尼雅

殺死，致使猶太人憤憤不平，再加上他

同兄弟里息瑪苛盜賣聖殿寶藏的惡行，

更使百姓怒火中燒，於是引起了暴動。

國王見事態嚴重，命默乃勞赴提洛受

審。猶太長老院也派了三人前去申訴控

告。但默乃勞詭計多端施行手腕，竟重

獲得自由，而猶太人的三位代表卻被陷

害，死於非命（力日下4:23 50 ）。公元前

169 年，在耶京虛傳安提約古四世己戰

死於埃及，於是雅松起而將國王的走狗

默乃勞及其同黨驅逐耶京之外。但國王

卻急馳而歸，鎮壓百姓，並使默乃勞復

位，且任其自由搶劫聖廠的財物（加下

去于 15 ）。之後，默乃勞亦曾為自己的
猶太同胞作了點好事，即在國王前求情

使他們獲得自由（加下 l 1:29 32 ）。其

後安提約古歐帕托爾為色宴苛玉，獲悉

默乃勞原是一個？為非作歹的惡人，及一

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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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禍患的根源，乃命人將他悶死在一座

高塔上的火灰中（加下 13:3 8) 

2491 默納幢

Mana hem 

人名，有「安慰者」的意思，是北

國以色列第十六位國王（ 743738 ）加狄

的兒子，提爾區地方人。可能原是一位

軍官，他將沙隆國主殺死，而畫畫位稱

王，並依賴亞述王普耳來鞏固自己的勢

力，以「一千塔冷通」的銀子作為獲得

扶持的條件，在國內徵收苛捐雜稅。此

時猶大的國王是阿區黎雅及約堂。他殘

苦地懲罰了塔普亞城人的叛變。死後由

他的兒子培卡希雅繼位（列下 15 ：日－

22) 

2492 默納協

Manasseh Manasse 

使他是匕匕可固
自

意名派支及
0

名
」
人
記亡

心
人

1 人名
是若瑟由翁城可祭的女見阿斯納特

所生的長子（創41:51 ），雅各伯臨死之

前將他過繼為己子（創 48:5 ），與其他

兒子有同樣的繼承權。祝福若瑟的兩個

兒子時，雅各伯故意雙手交叉，右手放

在厄弗辣因頭上，而將左手放在長子默

納協的頭上（創 48:12,13 ），以這手勢

及祝福來表示兩個未來支派的前途。

2. 支派名
上述默納協的後代組成了以民十二

支派之一的默納協支派。在曠野中第一

次統計時，有三萬二千成人（戶 1 :35) ' 

第二次登記，已達五萬二千七百人（戶

1404 

26:28-34 ），它同厄弗辣因支派多次相

提並論（戶 2:20 ﹔ 7:54 ﹔ 10:23,34,35 ﹔

13: 1 l ; 26:28 34 ﹔ 34:23 ）。

它分得的地區，一部份在約但河西

邊（蘇 17: 7 18﹔民 l :27﹔編上 7: 14-
19 ），一部份則在河東北部（戶口•33-

42 ：，申 3: 13-15﹔蘇 1:22 ﹔ 4: 12 等）
學者們以為原來若瑟兩個兒子的支派都

在約但河西的中部，且彼此無明顯的邊

界之分，但因後來人口漸多，默納協支
派企圖向北發展，但為北部的則步隆及

阿協爾支派所阻，又被一些尚未被佔領

的客納罕人的堅城擋住去路（蘇 1 7: 
12 ），因此，只有過河向東發展，佔據

了北自雅波克河的全部巴商王放格的土

地，及部份的其他城鎮（蘇 13:29-33 ﹔

戶口：39-42﹔申 3:13 15 ）。大致說來，
這一支派的邊界是相當混亂不清的。

默納協支派也有不少的人是居住在

耶路撒冷的（編上 9: 13 ）。達昧與撒烏

耳戰鬥時，就有不少出於這一支派的軍

人歸順了達味（編上 12:20-24 ），並在

赫貝龍擁立達味為王（編上 12:37 ）。後

來他們的族人曾扶助阿撤王重整宗教

（編下15:9 ），並參與希則克雅王在耶京

舉行的逾越節（編下 30:1,10,11,18) ' 

但也有些族人敬禮了邪神（編上7: 14 ）。

河東的地區數次受到大馬士革的侵略

（亞 l :3 ）。因著他們的罪過天主曾借亞

述王普耳（ 7的－ 727 ，亦即提革拉特丕

肋色爾三世）懲罰了默納協的半個支

派，隨同其他幾個支派被榜往遠方充軍

（編上 5:26)

2493 默納舍

Manasseh, Manasse 

聖經上數人的名字，其意是謂「安

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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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猶太國王

猶大國王默納舍（ 693-639 ）：希則

克雅由赫斐漆巴所生的兒子（列下21: 1-
17 ），登極時只有 13歲，在位年代相當

久長，現代的學者大都以為他為王的年

代，應少過聖經上所說的55年之久。因

他年幼無知，故易受手下官員之左右，

格外在宗教上，與他十分熱心的父君正

成了一強烈的對比。他不只容忍，而且

積極提倡了邪神的敬禮，為巴耳、依市

塔爾、阿市托肋特及日、月等邪神修建

了廟宇祭壇，甚至把這些神祇搬入上主

的聖殿中，令人崇拜景仰，且提倡巫術

（列下 21 :5,6 ; 32: 1 l ﹔則 8: 16﹔耶 7: 18 ; 
8:2 ; 44: 17 ），更將自己的兒子火祭摩

羅克邪神（ Molok= Molech ，列下21:2

6﹔編下33:2-7 ），極力鎮壓反抗的熱心
以民（傳說依撤意亞先知就致命於此

時）

默納舍國主的這種可憎作為，唯一

可解釋的理由，是在他為玉的時代，正

是亞述國散乃黑黎布、厄撒哈冬及亞述

巴尼帕耳三位國王的強盛時代，是以當

時的猶大不只在政治上受著亞述的威

脅，就是在宗教上也強烈地受著他們的

左右。但在 663 年之後，埃及國開始復

興，向亞述挑戰，諸附庸國得以有喘息

的機會，乃乘機叛變企圖獨立，其中很

可能也有猶大的參加，是以編下 33: 11-
20有默納舍短期被榜往亞述的記載，但

不久之後重返祖國，在亞述的指揮下，

組織了傀儡政府，作為亞述及埃及之間

的緩衝國，並在亞述扶助之下，建築了

防禦工事（編下33: 14 ）。在他的晚年良

心發現，曾金圖回頭歸正，清除宗教上

邪神的敬禮，使百姓再回心向主（編下

33: 12 ，日， 15, 16 ），但為時已晚，後悔

莫及，亡羊補牢之功未能達成即死去

了，死後他的兒子阿孟繼位作猶大玉。

2. 帕哈特摩阿布的後代

充軍歸來後，從命將自己的外方妻

子休棄（厄上 10:30)

2494 - 2495 

3. 哈雄的後代

充軍歸來後，聽命休棄了外方妻子

（厄上 10:33)

4. 友弟德的丈夫
三人同屬西默盎支派。這種同支派

彼此結婚的習俗，是依據梅瑟法律的規

定（戶36:6-8﹔見多 l :9 ; 4: 12 ; 6: 12 ）。
她的丈夫默納舍因中暑而死去，給她留

下了很多的財產（友 8:2,3,7)

2494 默納會禱詞

Prayer of Manasseh, Oratio 
Manassae 

一篇偽作，其目的是在修補聖經上

的一個漏洞。當默納舍國王被充軍至亞

述時，聖經記載他祈求了上主，並痛悔

己罪，因而上主俯聽了他的祈禱，使他

重返家圈，治理圓家（見攝下 33:18-

19 ）。既然聖經上沒有記載他的禱詞，

是以有這篇偽作的出現。它的內容可分

為三段：第一段是讚頌上主﹔第二段是

求罪之赦﹔第三段是結尾讚詞。作者似

乎是一位住在巴力斯坦之外的猶太人，
著於公元前一世紀前後，以當時最流行

的希臘文寫成，但向來未被教會視為聖

經部份。

見 2493 默納舍。

2495 默辣黎

Merari 

人名，有「苦味」及「悲痛」之意。

1. 肋未的兒子
是肋末的第三個兒子（創的： l l ﹔出

6: 16﹔戶 3: 17﹔編上 6: I ﹔ 23:6 ），生有

二子，即瑪赫里及慕史（出 6: 19﹔戶 3:

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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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編上6:14; 23:21 ），曾跟隨聖而且雅

各伯同赴埃及（創46: 11 ）。他的後代在

以民的歷史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在曠野第一次登記戶口時，默辣黎

家族有六千二百人，家族領袖是族黎

耳，在會幕北邊紮營。他們的職務是搬

運會幕的一切用具，在會幕中盡職（戶

3:33-37 ; 4:31,32,42-45 ; 10: 17 ）。 Jlt

家族亦見於第二次戶口統計中（戶 26:

57 ,58 ）。進入許地之後，給他們在不同

的支派中（勒烏本、加得、頁。步隆）劃

分了十二座城居住（蘇 21:7,34-38﹔見

編上 6:48 ）。在達味時代，這一家族族

長是阿撒雅（編上 15:6 ）。當達味組織

司祭班次時，也使他們參加，盡職於聖

殿，管理雜務（編上 23:2 卜23 ﹔ 24:26-

30 ; 26:10 12 ）。由此可見默辣黎這一

家族在肋未支派中，是相當重要的一個

團體。其後在猶大王希則克雅時代，他

們的族長是克士及阿區黎雅（編下 29:

12,13 ）。約史雅國王修理聖殿峙，亦揀

選了兩位默辣黎族的肋末人雅哈特及教

巴狄雅，作為監工（編下34: 12 ）。充軍

後仍有些屬於此一家族的肋末人存在

（厄下 11: 15 ），他們同厄斯德拉返回祖

國，住在聖京（厄上 8:18-19)

2. 友弟德的父親
友弟德的父親亦名默辣黎（友 8: 1 ; 

16:6) 

2496 默沙客

Meshach, Misach 

人名，是被選入巴比倫富的達尼爾
的三位友伴之一，原名米沙耳，進宮

後，賜名默沙客（達 1: 7 ; 2: 49 ; 3: 
12 ）。至於此名之意義，學者們各有智

仁之見，最普通的意見是：它是一個希

伯來及巴比倫的混合名，意即「誰似阿

1406 

谷」（ Aku) ？」（註：阿谷為巴比倫的月

亮神）

2497 默會客

Meshech Mosoch 

人名，耶斐特的後代之一（創 10:2·

編上 l : 5 ），默舍客民族或部落的創始

人，多次與突巴耳及雅汪民族相提並
論，其原因不外是因為他們皆是耶斐特

的子孫之故（依66: 19 ：，則27: 13 ; 32:26 ; 

38:2,3; 39: 1 ）。同突巴耳人與提洛人通
商，且與哥格聯盟（則 27: 13; 38: 

2,3 ）。由於他們居住的地方與突巴耳人

相近，故此應在黑海南邊的本都地區。

見 1251 突巴耳。

2498 默叔藍

Meshullam, Maso/lam 

意思是「被歸還者」’是舊約內很

普遍的人名：

( 1 ）沙番書記的祖父（列下 22:3)

(2 ）則魯巴貝耳的長子，見於充軍後

王家的族譜（編上 3: 19) 

( 3 ）加得支派人，居於巴商地方（緝

上 5: 13) 

(4 ）厄耳帕耳的兒子，屬本雅明支派

（編上 8: 17) 

(5 ）本雅明支派屬狄雅的兒子，充軍

歸來後居於耶京（編上 9:7)

(6 ）本雅明支派舍法提雅的兒子，充

軍歸來後居於耶京（編上 9:8 ）。

(7 ）是司祭家族中的一員，其父名叫

區多克，子名希耳克雅，充軍歸

來後居於耶京（編上 9: 1 l ﹔厄下

11: 11 ) 
(8 ）與前者同，但出於不同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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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城垣落成典禮（厄下 12:33)父名默史肋米特，子名雅赫則辣

（編上 9: 12) 

(9 ）屬於刻哈特家族，肋末人，在建

築耶路撒冷聖殿時，被委任為工

人監督（編下 34: 12) 
( 10 ）充軍後，以民首領之一，曾被厄

斯德拉打發去加息非雅地方的首

領依多那裡，為聖殿召集侍役

（厄上 8: 16) 

( 11 ）充軍歸來後，厄斯德拉命令以民

休棄外邦妻子，少數反對此一命

令的人中，就有一位名默叔藍者

（厄上 10: 15) 

( 12 ）巴尼的子孫，充軍後遵命休棄了

外邦妻子（厄上 10:29)

( 13 ）貝勒革雅的兒子，當協助修建自
己房屋前的一段耶京城牆，並將

女見嫁給托彼雅的兒子約哈南為

妻（厄下 3:4,30 ﹔ 6: 18) 
( 14 ）貝索德雅的見子。曾向約雅達修

理新市區的城門（厄下 3:6)

( 15 ）充軍歸來後，當厄斯德拉向百姓
宣讀上主法律的時候，曾侍立在

他的左邊（厄下 8:4)
( 16 ）充軍後的一位司祭，曾代表百姓

與上主立盟簽約（厄下 10:8)

( 17 ）是充軍後的一位首長，亦當代表

百姓與上主立盟簽約（厄下 1 0: 
21) 

( 18 ）約厄得的兒子及撒路的父親，均

屬本雅明支派﹔撒路在充軍歸來

後，居於耶京（厄下 l 1 :7) 

( 19 ）是約雅金任大司祭職時的一位可

祭族長，代表厄次辣家族（厄下

12: 13) 

( 20 ）亦是約雅金大司祭時代的一位司

祭族長，代表金乃通家族（厄下

12:16) 

(21 ）與上述二人同一時代的肋末人，

盡職守護庫房的門（厄下 1 2: 

25) 

( 22 ）猶大支派的一位首長，曾代表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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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默西亞（彌賽亞）是希伯來語 Mas

hi ah 一名的譯音（按阿拉美語作 Mish

iho ）。在中國發現的景教文件，既是出於

敘利E圓的傳教士之手，或極近似來自敘

利亞文之著作，而敘利亞文，正如阿拉美

文，默西亞作「米史昂」’故此在上述的

文件中，譯作「彌詩詞」’日後天主教的

傳教士，按拉丁文譯音作默西亞

(Messia ）。

此名是出於動詞 Mashah ，意思是

「塗抹」（耶 22: 14 ）、「用油擦」（依21:

5 ）、「以油抹身」（亞 6:6 ）等。思高譯

本將此動詞普通譯作「傅」’被動式則

譯作「受傅」，有些地方也譯作「敷」（創

31:13 ）。默西亞就原文來說，只是

「傅」動詞的過去分詞，故此按字面是

「受傅者」（詠2:2 ）。依照舊約，受傅的

人有司祭（肋4:3 ）、君王（達 9:25) ' 

甚至還有異教的君王如居魯士（依 45: 1 

上主．．．．．．對他的受傅者．．．．．．）、列位宗

祖（詠 105 ）等。可是就全部的歐示來

講，以上所述各種名詞的重要意義，是

指「默西亞」’即「基督」’那位要來

的神秘人物。「默西亞」這名字希臘文

意譯作 Christos 「基督」或「基利斯

督」，而常指吾主耶穌基督。除了若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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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 4:25外，代替「默西亞」常用基督，

原來基督是 Chrio 動詞的過去分詞，

後來漸漸成了一個固有名詞。
古時，用傅油禮祝聖或指定被選的

人，為能善盡君王、可祭或先知的責

任，故此「傅油」。 Mashah 此動詞，

按借意講，有指定、任命、選命等意。

誠然，為任命耶穌為人類的拯救者，沒

有用甚麼外表的禮儀，但根據聖伯多祿

的講論：「天主．．．．．以聖神和德能傅了

納匣肋的耶穌」（宗 10:38﹔見希 1 :9 ）。

在希伯來原文，舊約中為指示未來的拯

救者，使用「默西亞」一名的地方不

多，最著名的是詠2:2﹔撒上2: 10﹔參閱

詠 45:8﹔依 61: l ﹔達 9:25,26 等處。為
指明默西亞引用的其他名稱主要的是：

1.1 「厄瑪奴耳」（依 7: 14 ; 8:8) 

1.2 「上主的僕人」（依 42 ﹔ 49 ﹔ 50 ﹔

52: 13 ; 53: 12) 

1.3 「苗芽」（耶 23:5 ﹔ 33: 15﹔因 3:8;

6: 12﹔依 4:2)

1.4 「嫩枝」

1.5 「幼芽」（依 1 1: 1 ) 

1.6 「牧人、牧者、善牧」（匣 11 ﹔則

34; 37:24﹔參閱依 9:6 ）﹔
1.7 「基石、石頭、角石」（依 28: 16 ; 

詠 l 18:22) 

1.8 「君主」（詠 2:6 ﹔ 45:2 ）﹔

1.9 「人于」（達 7: 13) 
從公元前一世紀左右，到公元二世

紀，猶太人由於歷史的環境，不斷在研

究默西亞論題，且描述默西亞這位為萬

世萬代所期待的偉人，及其令人驚奇的

活動。猶太人有時也如舊約使用「默西

亞」一名（厄斯德拉卷囚，巴路克默示

錄等），稱他為．．．．．．上主的受傳者，或

主默西亞，或天主的兒子（厄卷四 7:

28 ：我的兒子默西亞）。此外，那時的

猶太人喜用「人子」一詞指稱默西亞，
這種現象，特別見於哈諾客書中，參見

達 7: 13 。

舊約中默西亞的主要名稱，已略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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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但最重要的問題，不在於解釋名

詞，而在於了解默西亞論的由來、真

諦、演變及影響等問題。

2. 默西亞論的意義和由來

默西亞論或默西亞主義，可視為舊

新二約的脊骨。它不僅是一種思想，而

且更好說是一種與思想相連的期待，即

叫世人常期待更好的日子、廣大的幸

福、平安的時目。這種期待含有兩種成

分：消極的是消滅惡行和災禍﹔積極的

是帶來幸福、正義、救恩、和平。舊約

中相似這古來的默西亞的概念，便是

「上主的日子」的觀念，見依2:6-22 ﹔ 9:

卜6﹔亞 5: 18 ; 9:1 4,9 15 等。於是人們
期望未來有一種根本的變化，即一段消

除罪惡~禍而帶來幸福和平的時期，這

時期為天主直接所賜予，或是由天主間

接，即經過默西亞而恩賜的。由於默西

亞主義，本來是指向未來，也由於推動

一切的乃是天主自己，所以任誰都可以
看出來，默西亞論，大部份屬於末世

論，尤其屬於救恩史。

這種默西亞觀念是怎樣產生的？主

張宗教比較史的學者，認為大多數民

族，都懷有一種對未來時期更為幸福的

觀念。這是因為每個民族的創世神話無

不包含原始的福樂﹔既有原始的福樂、

也必會有末世的福樂，因為「末事必將

酷似原事」。然而這種臆說，無論怎樣

吸引人，畢竟祇是一個未曾證實的臆

說。事實上現在的學者對這種臆說已沒

有往日的熱忱。不過，還有人以1志印度

人威市奴（ Vishnu ）干日克黎市納（ Kris

hna ）的神話，以及教息黎斯（ Osiris ）、

瑪爾杜克（ Marduk ）、塔慕次（ Tam

muz ）等神話，也都多多少少含有默西
亞論的成份，可是，連這見解也得不到

證實。是以現代的聖經學者為詳解默西

亞主義，已不像前幾十年一樣，借助於

各國的宗教史，現在大都只限於以色列

和幾個鄰近國家的宗教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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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筆者認為默西亞主義思想的

由來，尤其是以色列民中那更為流行的

默西亞的期望，絲毫不依賴亞述、巴比

倫、埃及、波斯等民族所期待的那作拯

救的神明，如瑪爾杜克、阿肋楊

( Aleyan ），巴耳、放息黎斯、塔慕次、

掃史楊（ Saushyant ）等。這是因為異民

盼望他們所恭敬的救援神 （ Dii salv

atores=Soteres ） ，只救人脫離生命的哭
禍，而以色列人所期待的默西亞，卻將

救人脫離罪惡和道德上的缺失。

其他學者以為達味所建立的王朝是

默西亞主義的開端。事實上，不能否認

先知們有時藉達味本人的道德、國度、

勝利和光榮，來描寫未來的默西亞。這

在「納堂福音」（撒下 7 ）之後，是很自

然的事。可是，不要忘記以民的默西亞

期望，遠比達味王朝為旱，因為在雅各

伯的祝福詞裡（創49:8-12 ），在巴郎的

神諭中（戶 24:16-19 ），早已呈現得非
常清楚。

另有些解經學家，想以所謂「朝廷

中行文措詞的風格」（ Hofstil ）來解釋為

何先知們說默西亞的國是永存的，是無

疆的，而且都敢將天主的屬性歸之於默

西亞。這些學者所依據的，特別是詠2﹔

45 ﹔ 72 ﹔ 89 ﹔ 110﹔依7: 14; 8:8 ; 9:1-6; 
11: 1-9等處。按他們的解釋：東方的君

王既然被尊為神，當他登極那一天，朝

廷的史官便稱呼他為神，熱切盼望他拯

救人民於各種災禍中，而給他們帶來永

存的平安，這些情況沒有甚麼可驚奇之

處。對此似是而非的學說，今特提出它

不能使人滿意的理由。以民唯一的君王

就是天主，因此，他們多次反對建立君

主制。君王被尊為神的思想，更是他們

所不能接受的，何況以民所等待的默西

亞，是具有一種末世論的色彩。這一特

點，直接相反這端尊王為神的臆說。

斯干的那維亞學派（ Schola Scan

dinaviae ） 和一些英國學者竭力主張默

西亞主義的由來，是出於巴比倫人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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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所舉行的祝神節。他們認為以色列

人也曾舉行過這種節慶，由此產生了默

西亞主義。但事實上至今還沒有證明以

民曾舉行過這種節慶，即使他們舉行過

這種節慶，但默西亞論所含有的末世色

彩的道理，又如何去解釋呢？現在讓我

們反詰：元旦祝神節既然始於巴比倫，

而為以色列所採納，那麼為甚麼在巴比

倫沒有產生一項與以民所有稍微相似的
默西亞主義呢？我們深信諸學者這一切

的臆說、研究、書籍、雜誌、對聖經學

有所禪益，因為可迫使學者更深入於聖

經奧義，但是為解釋默西亞主義的來源

是不夠的，祇有天主的敢示才能詳解此

一難題。

3. 舊約中默西巨的期望和觀念
在耶穌誕生前後，猶太人所期待的

默西亞，具有好幾樣面目，最普遍、也

最吸引人心的似乎是君主，強而有力的

君玉，可獲勝利，能驅逐眾敵而建立達

味王國的一位君王（見撒羅滿聖詠集 17

等）。由於這位君王應是達味的後裔，

所以眾人也稱之為「達味之子」（瑪 12:
23 ; 21 :9 ﹔ 22:42 ）。默西亞的另一面目

乃是先知，無疑，這觀念是本於申 18:

18 （見若 I ：剖，25 ﹔ 6: 14; 7:40 ）。由於

默西亞身為先知，那末，「上主的僕

人」的名號與責任應由他負起，但事實

上，耶穌間時代的猶太人，不肯提出這

一名稱，他們所喜愛的名稱是君王﹔因

此，在耶穌升天之後，猶太人中便產生

了兩個，甚或三個默西亞的觀念：即一

位是出自猶大家族，另一位是出於肋末

或若瑟（厄弗辣因）家族。依撒意亞的

阿拉美譯文和演義，也把上主僕人的形

像，從上主僕人的四首歌曲中取消了。

默西亞另一個屬末世論的面目，是

「人子」。可是這名稱，在耶穌時代，

並不那麼普遍，似乎祇有一些團體認識

它，小百姓和經師們平常所喜舟的，是

「達味之子」和「默西亞君王」兩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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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見若 12:34 。

事實上，舊約中關於默西亞的名稱

和預言，不論怎樣深奧，如何優雅，除

非耶穌降世，宣告喜訊，受難而死，復

活升天，遣發聖神，人是無法明瞭的。

為此，聖教會的教父及聖師們說得十分

對：舊約好比一道關閉的門，開敢這道

門的鑰匙，是降生為人的天主聖子耶穌
基督。實在，舊約所載有關默西亞的各

種面目，如君王、先知、司祭、人類的

審判者等，都實現了，而且只實現在耶

穌身上。

按舊約的記載：那與末世論有密切

闢連的默西亞主義，起源於所謂的「原

始福音」（創 3: 15 ）。天主以這深奧美妙

的話，預許了人終將得勝那害死人類的

魔鬼，暗中許諾給人類將有一位拯救人

額的新元首出現。

諾厄的祝福（創 9:26 ）宣告人類的

救恩’是要來自閃的家族。其實亞巴郎

即是閃的後裔，藉著他，並藉著他的後

裔，人類要蒙受救恩：「地上萬民都要

因你獲得祝福」（創 12: 1-3 ; 18: 18 ; 22: 
18 ）。天主向依撤格和雅各伯又重覆了

他向亞巴郎所應許的祝福（創 26: 24 ; 

28:13-14 ）。臨終的雅各怕，在神光之

中，望見了他十二個兒子中，當作諾言

的肩負者，將是猶大，且從猶大支派要

生出「萬民要歸順他」的那位君王（創

刊·8-12 ）。與雅各伯的預言頗相類似

的，是巳郎的神諭（戶 24:15-19 ）。巴

郎如雅各伯一樣，也描述默西亞有如一

位君王﹔申 18:15-18卻描寫默西亞有如

一位偉大的先知。由申這段經文，在猶

太人中生出了默西亞的另一種名稱，即

「梅瑟第二」。關於這段經文，是否直

接具有默西亞的意義，學者雖有爭辯，

但根據聖經深意，見宗 3:22-26; 7:37 ; 

若 1:17,45 ﹔ 5:45-47 ：，希 3 ﹔ 4 等處，答

案應是肯定的。

藉著納堂的神論一一有些學者合理

地稱之為「納堂福音」’天主對亞巴郎

1410 

＋六畫

的許諾遞傳到達味和他的後裔身上。自

從天主決定要給達味「建立家室．．．．．．要

鞏固他的王位直到永遠」那時起，聖王

的家室便要為人類肩負出生默西亞的偉

大責任。達味對這神論的深意，也許沒

有完全明瞭，但至少部份地有所了解，

這可由他最後的遺言，尤其自這些話可

以推出：「我的家必蛇立在天主前，因

為他與我結了永久的盟約，妥善而有保

證的盟約．．．」（撒下 23:1-7)

所謂默西亞聖詠2﹔ 22 ﹔ 45 ﹔ 72; 89 ; 
110大概都與「納堂福音」有闕，並且又

閻明了那端「福音」的深意，更仔細地

描寫出未來的默西亞是一位君王兼司

祭，先知和審判者。

先知書更生動地描述默西亞本人的

事蹟及其國度的特牲。亞毛斯（ 9:9-15) 

預言天主必讓達味的家遭受大難，但因

他的特殊使命，天主必「樹起達味已坊

塌的帳幕．．．．．．」。歐瑟亞（ 3:5 ）也預言

以色列和猶大民族畢竟「將要回轉過

來，尋求上主他們的天主，和他們的君

王達味．．．．．．」。

關於默西亞及其神國的言論，諸先

知中必然首推依撒意亞。一一有關依書

之由來及其編訂，暫且擱置不談。依撤

意亞有關默西亞預言，指明默西亞應是

君王，見厄瑪奴耳的預言： 7: 10 25 ; 8: 

8 ; 9: 1-6 ; 1 1: 1-9 ，參見28: 16﹔應為先
知和殉道者一一有學者附加：應為司

祭，見上主的僕人詩歌： 42:1-9 ﹔ 49: 1-

9 ; 50:4-11 ﹔ 52:13-53:12 。關於默西亞

的神園，從依 54 到 66 章，經節很多，

大致說來，關於這論題，依撒意亞的宣

言是闢乎新盟約、新耶路撒冷、救恩的

普遍性、屬於末世的新創造（依 2:1-5;

60-63 等）
與依撒意亞同時代的先知米該亞，

他的主要預言是 4:1-5; 5:1-5 。米該亞

以這些神諭，尤其以第二段 5:1-5 ，詳

解依撒意亞有關厄瑪奴耳的預言，且指

明默西亞所要誕生的地方是猶大白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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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肋米亞的默西亞論，雖不像依那

麼重要，但他看見達味的後裔，即同時

的君王如約雅金和漆德克雅，事實不能

作默西亞的預像，也都不能為默西亞開

路，但另一方面，天主的許諾決不能落

空，故此天主自己要藉一項新而永久的

盟約來更新一切（ 31 ）。與這項新盟約

密切聯合的，即是那一「正義的苗

芽」’即默西亞君王（見23:5-8 ﹔ 31 :31-

34) 

亞北底亞及素福尼亞，雖然直接講

論的是上主的日子，對於默西亞論好似

沒有甚麼神論，但間接也有其貢獻，因

為末世論與默西亞論是分不闊的。哈巴

谷、納鴻及岳厄爾，也是如此。

哈蓋 2:5 9 預言耶京不但將是民族

復興的中心，而且也是真宗教的中心。

這道理與依 2:2 3; 60:4-7 等，完全相

同，即預言默西亞的神圖。瑪拉基亞 1:

1 l預言新約的祭獻要取代舊約的祭獻，
並在 3: 1 指出了默西亞的前驅 洗者

若翰。

關於匣加利亞書中指示默西亞論的

神諭，究竟有多少？學者的意見不一

致。依筆者看，除14章算是屬於默西亞

論的，因為是屬於末世論的外， 3:8唱 10 ﹔

6:11-13 ; 9:9 10; 12:9-14 都是指默西

亞。

達尼爾書的作者，把預言默示錄體

和歷史神學成份搜集在一起，讀者如不

注意此點，無法可體會全書。如明乎

此，就可斷言，全書全部是屬默西亞論

的，尤其第 2 章和第 9 章直接是指示默

西亞和他的神園。見「人子」及「教會」

兩條。

厄則克耳書內指示默西亞及其時期

的預言的，有17:22-24 ﹔ 34:23-31 ﹔ 37:

22-28﹔按聖經深意來講， 40 48一大段

也是。

由於聖保祿寫過：「基督卻是天主

的德能和天主的智慧」（格前 1 :24 ），教

父和聖師們遂把舊約指示智慧的段落，

全貼合在降生為人的天主子身子。他們

雖有時似乎有些過於，但是按聖保祿的

聲言，他們的原則是對的。今將主要的

經節提出如下：歲 8:22 31 ﹔智 7:22 8: 

1 ﹔德 24:3-19﹔巴 3:9 4:3﹔參見多 13:

10 18 。

4. 新約中默西亞的肖像

新約中，除若 1 :41 ﹔ 4:45 兩處外，

常用希臘文名字「基督」 （ Christos) ' 

以代替希伯來文的「默西亞」，因此，

譯述新約者，也就通常譯作「基督」。

思高譯本有時譯作「受傅者」，有時譯

作「基督」’很多次譯作「默西亞」。

為何會如此？原因是：「受傅者」這個

過去分詞，在保祿傳佈福音的時候，尤

其在他於異民中所組織的教會，已成了

固有名字，因此，也就容易了解為甚麼

在宗徒經書中差不多時常譯作「基

督」，但在那些保存原始教會的最古傳

說，如福音及宗徒大事錄中，仍保留

「默西亞」此古名稱。為此，有些譯文

如 Holtzmann, New English Bible 等，
都保留了此古名稱。

凡細心研讀過新約的，不能不驚奇

一件事，就是凡舊約關於默西亞所預言

的各種使命，如先知、君王、司祭等，

在耶穌身上不僅完全實踐了，而且還遠

超過了那些預言。另一令人驚奇的是：

那些舊約上不容易集中於一人身上的預

言，在耶穌身上卻十分和諧地協調而實

踐了。此外，舊約中，凡關於默西亞時

代的預言，多少總帶有一些物質幸福的

色彩，反之，在耶穌所講的福音及其所
創立的教會裡，連原始的教會在內，將

這些物質的幸福都加以淨化，加以靈

化，加以神聖化，來指那些總不改變而

永存的美善。的確，以色列民族所期望

的默西亞是要復興達味王國，而耶穌卻

建立了天主的圈。達味王國不論怎樣廣

大，外表上不論怎樣合乎先知們一些過

火的詞句，但究竟仍是局部的，仍是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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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主義的一個王國。反之，耶穌所建立

的天園，是超越時間空間的，是包括整

個人類的，是實踐著「原始福音」（創3:

15 ），及天主向亞巴郎所預許的祝福：

「地上萬民都要因你獲得祝福」（創 12:3 ﹔

參見迦 3: 14 ）。許多大思想家，如巴斯

嘎、曼左尼、盧梭 (J. J. Rousseau ）等，
對這事實，沈思沈思後，說道：這實在是

歷史上的奇蹟。因為耶穌默西亞的形像，

並不是原始的教會所製造出來的，而是耶

穌本人的人品，就是他的行為，他的死亡

和復活，迫使教會相信耶穌正是舊約裡所

預許的默西亞，是天主子。

現在有兩個問題等待回答：

4.1 耶縣怎樣顯示了自已的默西E地

位？

耶穌自十二歲始，已表示了他與天

主一一一他的天父一一有著特別的關係：

即謂他是天父的獨生子，他是父所派遣
來的默西亞。此後，耶穌時常覺得並且

不斷地努力實行天父托給他的使命：光

榮天父、建立天國、救贖人額。
耶穌在領受前驅若翰的洗禮時，天

父宣佈他是自己的愛子（瑪3:13-17 ）﹔

耶穌在納區肋會堂內讀了依撤意亞一段

屬默西亞論的經文以後，把依的大神諭

貼合在自己身上（路4:16-21 ）﹔耶穌一

生熱心實行默西亞的責任，尤其是經過

自己的苦難與聖死，來完成救贖人類的

使命。上主僕人的詩歌，好像成了耶穌

所仰慕的理想，而這理想就是天父的冒

意，耶穌徹底完成了。看耶穌在受苦受
難以前，及懸在十字架上時（若 17:4 ﹔

19:30 ），以及復活以後所說的話，無不

表示他已竭盡心力完成了天父的聖旨
（路24:25-27 ）。當耶穌宣佈福音時，平

常不自稱默西亞，而自稱「人子」﹔他

雖不否認自己原是默西亞，但常躲避用

這名字，因為同時代的猶太人，以默西

亞為一屬於下地具有光榮及權勢的君
王，而耶穌卻是那位謙和的上主的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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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果他公開聲明他即是默西亞，又

怎能躲避民閏的暴動，以及羅馬的干涉

和報復呢？天主聖子降生為人的目標，
豈能祇是政治上本國的拯救者？

這些大問題，自第二世紀以來，一

方面使解經學家研究舊約的預言，考查

它們在新約時代如何應驗了﹔另一方面

指明舊約和新約所記載的預言尚未有應

驗者，是因為這些預言是與末世論的奧

理有關之故。

4.2 舊約的預言如何在基督和他的教會

身上實現7?

聖奧斯定早已說過：「新約隱於舊

約，舊約顯於新約」。但瑪竇宗徒更遠
在他以前，早已深信此理，故此他的福

音裡屢次寫道：「這一切事的發生，是

為應驗上主藉先知所說的話．．．．．．」（ 1 : 

22 ; 4:14; 12:17; 21:4 5 等處）。
天使報告默西亞是至高者的兒子，

同時是達味之子，全按撒下 l 7:13-16; 

依 9: 1 峙， 11: 1-6 。是童貞女的兒子，他

誕生的地方是白冷，全按依 7:14﹔米 5:

2 （參見瑪 1 :6 ; 2: 1: ，路 1 :26-35 ; 2: 1 
15﹔若 7:42 ）。耶穌一生的行事：不論

是宣講福音、顯神蹟、憐恤貧苦人、勸

勉罪人，甚至連他的生活無不十足適合

先知們所預言的默西亞的理想（路2:32

＝依 42:6；瑪 23:8 ﹔ 1 1 :5 三依 35:5﹔瑪

14:28-30 ＝依42:3 ）。耶穌榮進耶京（瑪

21:1 9 ）全如臣9:9所預言過的。耶穌的

苦難、死亡、復活，與依所記載的上主

僕人的詩歌（依 49:7 ﹔ 50:6; 52:13 日

13 ），無不句句切合﹔甚至現在的大半

學者，皆以為這些歌詞實是耶穌的理

想。筆者贊同這種意見，不過另加一句

說：凡是耶穌按自己旨意能實行的事，

他特意按這預言予以實行﹔其他凡依賴

別人的自由意志而行的事，皆照天父安

排，使那些預言一句一字地一一應驗。

這項原則不但適合於耶穌的苦難和聖

死，為他的光榮、為他教會的誕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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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生活和終結，也都完全適合（參見

詠 16: 10 ﹔ 22 ﹔ 100﹔及瑪 26-28 等）。
關於其他證據，見耶穌基督條。

總而言之，新約全書證明宗徒們和

原始的教會，一心一意地相信耶穌是所

預言的默西亞。這種深信是根據歷史的

事實一一－即門徒們所見所聞的，是依靠

天主的話 即天主的預言。這種堅固

的信心，自宗徒時代開始，直到現在，

一直到耶穌再次來臨，迫使他的教會宣

講耶穌是默西亞，是天主子，凡依賴他

的名的人，必獲得生命（若 20:31)

見 1293耶穌基督、 32人子、 418末世論、

49 上主的日子、 1710救恩史、 1453 恩寵、 191

天圓。

2501 默基瑟德

Melchizedek, Melchisedech 

人名，意謂「我的君王是正義」

聖經上雖然只有三處提到這位人物（創

14:18-20﹔詠 l 10:4﹔希 7:1 10 ），但在

教會的傳授上，卻特別受到人們的注

意。按創 14: 18-20默基瑟德是撒冷的君

王、「至高者天主的可祭」。當亞巴郎

打敗東方的五個聯盟王子，勝利歸來

時，默基瑟德帶著餅酒出來歡迎他。至

於他是否以餅酒作了祭獻，或是用來使

疲倦的亞巴郎及他的僕從作為充飢之

用，就此處聖經所載，無法斷定。詠

110:4 的作者，預報默西亞將照默基瑟

德的品位永作司祭。在新約的希 7: 1-10 

上，更清楚地藉默基瑟德刻畫出默西亞

所具有的特色，因為他是撒冷的君王，

又是司祭，且無族譜，儼然是耶穌基督

的預像﹔而耶穌的使命，就是傳播和平

及正義，這也正符合默瑟基德一名的意

義：撒冷之王就是和平之王，亦即正義

之王（見希 7:2)

猶太及基督教的傳統，對於默基瑟

德聖熱羅尼莫謂奧利振（ Origen ）以默

基瑟德是上主的一位使者﹔聖厄丕法尼

( Epiphanius ）亦提及竟有些人以他是天

主聖子，甚至就是天主聖父。史家若瑟

夫及戴都良（ Tertull ian ）卻說他帶來的

餅酒是為作充飢之用﹔但准羅（ Philo)

和聖西彼廉等，卻堅持默基瑟得帶來餅

酒是為舉行感恩祭，感謝天主賜亞巴郎

獲勝。這一說法擁護的人特別多，以默

基瑟德獻的餅酒祭為聖體大祭的預像。

2502 默爾雇黎

Mercury, Mercurius 
見 2277 赫爾默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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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上兩人的名字：一是撒烏耳的

兒子，一是約納堂的兒子，意謂「巴耳

是上主」，或謂「巴耳的勇士」。但因
此名有邪神「巴耳」名字在內，故此聖

經的作者，將此名除在編上 8:34 ﹔ 9:40

外，皆以譏諷的口吻改作「默非波協

特」（ Miphiboseth ），意即：「恥辱的

傳播者」。

(!) 撒烏耳的兒子：由阿雅的女兒黎

茲帕所生，是阿爾摩尼的兄弟。

基貝紅人向達味案取撒烏耳的血

債，達味為了息事寧人，將默黎

巴耳及其他撒烏耳的後裔共七人
交於基貝紅人。結果全部被殺，

陳屍山上（撒下 21: 1-9) 

(2) 約納堂的兒子，撒烏耳的孫子，

米加的父親（撒下 9: 12﹔編上 8:

34﹔ 9:40 ）。當撒烏耳及約納堂戰

死的兇信傳來之後，他的乳母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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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中帶他逃走，時年僅五歲。﹛旦

因為張皇過度，逃亡中竟跌斷了

雙腿（撒下 4:4 ），被收養在羅德

巴爾地方瑪基爾的家中。後被達
味接去，重加恩待，與國王同桌

進食（撒下9:1-13 ），以表示達味

對默黎巴耳的父親約納堂的愛情

及友誼。後來當達味逃避阿貝沙

隆造反，出走耶京時，默黎巴耳

卻留下未動，他的僕人漆巴乃乘

機向達味控告，謂其有基位的企

圖（撒下 16: 1-4﹔見 19:27,28 ）。

達味為平息主僕二人的爭端，將

撒烏耳的遺產分成二份，主僕各

一份（撒下9:1,13-16：卜4﹔ 19: 15-

31) 

2504 默洛違客、瑪爾杜克

Merodach Marduk 

瑪爾杜克是一個地方神，叔默爾人

在公元前約三千年即已崇拜他，後來他
做了巴比倫城的神，可是仍是個地方

神。當哈慕辣彼做巴比倫的皇帝時，瑪

爾杜克地位升高，成了「貝耳」’即巴

比倫帝國的至上神。在聖經上（如耶50:

2 ），他的名字叫默洛達客，這是因為

猶太人把 Meborak 「可咒罵的」一詞的

母音，改在瑪爾杜克名字上而成。「貝

耳」原為阿卡得文的「貝路」（ Belu) ' 

等於客納罕文的巳哈耳（巴耳），意為

「主子」、「主上」。（見耶曰：44﹔依

46:1﹔巳 6﹔達 14:1-22 ）。關於瑪爾杜
克的來歷，按叔默爾和阿卡得的神話，

有一些分別，並且在悠久的時間裡’人

們把其他的宗教和其他民族的神話，都

貼在瑪爾杜克身上。每年年首，在巴比

倫街頭上，非常隆重地抬著瑪爾杜克神

像遊行，那時巴比倫王握著且口親瑪爾

杜克的手，以表示他的王位是來自瑪爾

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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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克。同樣，當居魯士佔領了巴比倫以

後，他也口親了貝耳即瑪爾杜克的手，

從那時起，他便正式被尊為巴比倫的君

王。

見 728 貝耳、 1612 偶像崇拜、 219 巴比

倫、 2508 默洛達客、巴拉丹。

2505 默突沙耳

Meth us ha訓， Mathusael

人名，意思是「天主的人」’洪水
以前的一位祖宗，加音的後代，默胡雅

耳的兒子，拉默客的父親（創 4: 18 ）。

2506 默突舍拉

Methuselah, Mathusala 

人名。意思是「鏢槍手」’或謂「強

人」’洪水之前的一位祖宗，哈諾客的

兒子，拉默客的父親，享年 969歲，是

聖經上一位最長壽的人物。他的名字亦

見於「基督的族譜」（創 5:21-27﹔路 3:

37) 

2507 默非波協特

Mephibosheth, Miphiboseth 
見 2503 默黎巴耳。

2508 默洛達客巴拉丹
MerodachBaladan 

人名，大概是聖經作者故意將此巴

比倫邪神名加以修改而然，原名應為瑪

爾杜克阿仆拉依狄納（ Marduk-ap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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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dina ）意謂「默洛達客（神）賜予了一

個兒子」。按聖經外的歷史記載，此人

在亞述王沙耳瑪乃色五世駕崩之後（公

元前 722 年），在巴比倫自稱為王，但

不久即被亞述王撒爾貢二世所逐。但在

撒爾貢死後重新稱王於巴比倫，直至公

元前 700 年被亞述王散乃黑黎布所滅。

按聖經記載，此國王曾經打發使者向猶

大王希則克雅（公元前 721-693 年）遊

說，聯盟抵抗亞述。其使者受猶大王隆

重招待，並示以聖殿的寶藏。就在這個

機會上，依撒意亞先知預言了耶京的毀

滅，及百姓充軍巴比倫的事蹟（見列下

20: 12-19﹔依 39:1-8)

見 2504 默洛達客、瑪爾杜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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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個字是正當貝耳沙臣王坐席的

時候，一隻神秘的手寫在牆壁聖上的，祇

有達尼爾可以解釋（達 5:25-28 ）。按語

言學家們的解釋，這三個字是指三種衡

量或幣制而言，亦即是「默乃」’一個

「米納」﹔「特刻耳 J ’一個「協刻耳」﹔

「培勒斯」’兩個半個「米納」的意思，

並以為「默乃」的重複是無意中的誤衍，

應刪去。但達尼爾所作的解釋卻不是如

此之簡單，他的解釋是：「默乃」：天主

數了你的國蚱，使它完結，「特刻耳」：

你在天秤上被衡量了，不夠分量﹔「培

勒斯」：你的國被瓜分了，給了瑪待人

和波斯人（達 5 :26-28 ）。達尼爾所以能
作如此解釋的原因，大概是因為這幾個

寫在牆上的怪字，祇有子音而無母音，

達尼爾給它們加上母音，而作動詞被動

態的分詞來講之故。

過去已有不少的人主張這神秘

(Cabala ）或隱秘（ Cryptographia ） 的

講法，但這一講法為現代聖經學者及語

言家所不能接受。現代的學者中卻有些

人主張更簡單的解釋，以為「米納」是

指拿步高而言，有純金的頭（達2:32 ）﹔

「協刻耳」是指他的兒子貝耳沙匣而

言，有下等的價值，也有人主張這是一

種譏諷巴比倫及波斯國王的民間謎語，

意即偉大的拿步高國王等於一個「米

納」’下流的貝耳沙匣祇等於一個「協

刻耳」’瑪待及波斯王每人只等於半個
「米納」’合起來才等於一個「米納」。

但這種解釋更是富於幻想，而缺乏真正

的根據。

2510 龍

Dragon, Draco 

古時的一些譯本以「龍」來表示一

些希伯來文的動物名，其中有些是很難

解釋的古怪動物，可能是屬於古亞述、

巴比倫、或排尼基神話的動物，是與天

主的權威作對的牛鬼蛇神之類的東西。

為明瞭此條請見塔寧、長蟲及里外雅堂

等條。

默示錄以「龍」來象徵撒痺，即「那

遠古的蛇」（默 12:3 17 ﹔ 13:2人 11 ﹔ 16:

13 ﹔ 20:2 ）。

2511 龍泉

Dragon Spring, Fons Draconis 

是很難辨認的一個水泉，在聖經上

紙提過一次（厄下2: 13 ），按上下文似乎
應在耶京的谷門及糞門之間。有人謂它

即是洛革耳（ En Rogel ）水泉，亦即今日

的阿猶布（ Bir Ayyub ）水泉（即約伯水

泉之意），它在克德龍（ Cedron ）山谷之

間，位於教斐耳（ Ophel ）之西南，不過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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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此說學者們的意見仍未能一致。

見 1336 耶路撒冷。

十七畫

2512 彌撒

Mass, Missa 
見到09 聖體聖事。

2513 彌額爾

Michael 

天使的名字，意謂「誰相似天主」？

是同加俾額爾及辣法耳在聖經上被提出

的三位天使之一（見達9:21 ﹔路 I: 19﹔多

12:15 ）。他被稱為總領天使及以民的護

守天使（達 10:13,21 ﹔ 12: 1 ）。新約上記

載彌額爾偕同他的天使戰勝紅龍（默 12:

7) ，以證他是天使中的一位首領，具有

很大的權勢。猶 9 節提及他曾為了梅瑟

的遺體，而激烈地同魔鬼爭辯（見申34:

6 ）。按一些教父們的意見，此處取材白

偽經「梅瑟升天錄」。聖教會依據猶太人

的傳統特別重視彌額爾總領天使，視他

為天主子民一一一聖教會 的護守天

使。

2514 應毀滅之物

Anathema 

此一詞來自希臘文，是一術語，意

思是：凡是獻於天主的祭物，不論是

人、東西、田產、城池等，不能再作為

世俗的用途，而應完全將之歸於天主

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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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之毀滅或處死（肋 27:28,29)

這種法律的施行尤見於蘇6 12章。

在以民佔領耶里哥、哈依、瑪刻達、里

貝納、拉基士、厄革隆、赫貝龍、德彼

爾、哈昨爾等城市之前，已將他們聲明

為應毀滅之物：「將城中所有的一切，

不論男女老幼，牛羊驢罵，都用利劍殺

盡」（蘇6:21 ﹔ 8:22-24 ﹔ 10:22-48等）。

這一無惰的摧殘，主要是因為在他們的

心理上覺得，他們所打的是聖戰，不是

為了得戰利品而戰，故此為獲得他們天

主的助佑，甘將所得的一切作為獻於天

主的祭品，盡行毀滅。誰若因貪財而偷

留了戰利品，應受死刑（蘇 6: 18; 7: 

1,10 15,21-23 等）。撒烏耳因為未守此

法，失寵於上主，而丟了王位（撒上

的）。較後之以民對這種殘忍的措施，

稍為輕滅．凡願與以民和平相處的城
市，不應毀滅﹔不顧與之購和的城市，

攻破後只準殺戮男人，保留其他人的性

命及財產，作為戰利品（申 7; 20: 10-

18) 
對聖經上的這種殘殺，我們應注意

下列幾點：第一、這是當時各民族戰爭

上的通例，如默沙碑文上（ 14 至 17 行）

明載：「革摩士神對我（摩阿布的默沙

王）說：出兵攻打以色列的乃波城

去！．．．．．．我佔領了那城，殺掉了一切城

民：男人、男童、婦女、女童及牌女共

七千人，因為我曾將它獻於革摩士
（神），作為應毀滅之物．．．．．．」。其次在

亞述帝國的年鑑上，這種例子也屢見不

鮮。以民雖得了天主的歐示，但這種敢

示是歷史上的，故此它是隨著人們的文

化程度而漸進的。正如眉立示並沒有在充

軍之前，將以民的一夫多妻制立即廢

除，而是在充軍之後。第二、聖經上雖

說將某城毀滅是天主的命令，並不一定

需要按字面講，這是當時各民族的一種

習慣說法，為加增國主或立法者的權

威。話雖如此，我們應當承認，至少天

主容忍了以民的這種仿效其他民族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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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第三，我們仍不能說天主是殘忍

的，因為這種法令之實施，仍遠較其他

民族主主輕，是在一定的條件下，才可以

施行的（見上﹔參見申 7﹔ 20:10-18 ）。

後期的猶太人對這種法律的施行，

則只限於將某人自會堂暫時或永久開

除，使不能參與宗教禮儀（厄上 l 0:8; 

路 6:22﹔若 9:22 ﹔ 12:42 ﹔ 16:2 ）。保祿
曾如此對付一亂倫的格林多人（格前 5:

5 ）﹔並且若是可能，甘願作基督的應

毀滅之物 與基督隔絕 為救自己

的同胞 猶太人（羅 9:3)

天主教會亦採用了這名詞，作為對

公開的大罪人，格外是背教及講異端者

的懲罰，即開除教籍，不許領受聖事，

或與其他教友往來。自尼西亞（ Nicaea 

325 年）大公會議後，每一信條之末，

亦載有此語，作為對那些反對此信條的

人的警戒或懲罰。

2515 擬人法
Anthropomorphism, 
Anthropomorphismus 

世界上一切的宗教中，都有人神同

形的說法，以民的唯一神教當然也不會

例外。這種說法的目的，不外是使有限

的人，更易接近那看不見及偉大無限的

天主。因此，在聖經上，尤其在舊約

中，不時見到論及天主的撿面、耳、

目、口、唇、鼻、手、足、心等的說法

（出口：23﹔申 8:3﹔約 1 I: 5﹔依 37: I 7; 
列上的：5等）。天主有人的一切愛好與
情感：如仁慈、憐憫、愛情，義怒等﹔

天主說話、聽、思、計劃、願望、愛

慕、憎恨、命令、行走、居住等的人性

動作（創 6:6：，出 15:7 ：，申 28:63 ﹔ 32:
35 等）但是這種說法並不是在否認天主

是完全沒有物質的純神，而只是在以人

性的，易解的，簡單的言語及說法，來

2515 - 2518 

表達天主不可限量的頁、善、美。這種

說法時代愈古，則應用的愈多。相反地

隨著時代的進展及人們對唯一神教的更

形了解而減少，如將先知時代的擬人法

（依 6:2 ）與梅瑟時代作一比較，即可了

然：不過，這種擬人法總未自聖經上完

全消失。耶穌自己在向那些單純的聽眾

以比喻講解高深的天國道理時，亦不時

利用了擬人法。值得注意的是希臘譯本

的翻譯者及塔爾古木的作者，當盡力自

聖經上消除、隱避這種說法，或者以轉

灣抹角的語句來解釋。

2516 鑽布

Linen Sheet, Sindon 

以細麻布製成的包里遺體的大袋

（見瑪 27：”，谷 15:46﹔路 23:53)

見 1767 細麻。

2517 檀香木

Thyine Wood, Thyinum Lignum 

這種寶貴的木材是希蘭主同撒羅滿

的船隊，自放非爾運來，作為聖殿中精

細木工的材料。聖經作者特別清楚指

出，在聖地向來未見過如此貴重的木

材，故非聖地的出產（列上 10: 11, 12; 

編下 2:7 ﹔ 9: 10, 11) 

2518 裡柳

Barren Bush, Myrica 

思高譯本隨從大多數學者的意見，

一次譯作「檀柳」（耶 17:6 ），一次譯作

「楊柳」（耶 48:6 ）。但這種翻譯似乎不

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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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妥善，因為耶 17:6 ﹔ 48:6 兩次皆指生

長於曠野中的樹木而言。「檀柳」及「楊

柳」卻都是需要大量水份的灌木，勢難

生長於乾燥的曠野地區，故此應為另一

種植物。

見 2433 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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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它的用途不同，故在聖經上有不

同的名字及種類，如指環、耳環、踩

環、鼻環、手鍋、印環或稱指璽等。

鼻環、耳環至今仍是貝杜音女人的

裝飾品。在古以民中很普通，在鼻之兩

邊穿孔而掛，依市瑪耳之男人亦有用此

作裝飾者，如耳環之用處相同（創 24:

47﹔依 3:21 ：，接 l l :22 等）。牲野的畜
牲亦用鼻環馴之。美索不達米亞的牆壁

雕刻上，有勝利者以鼻環牽走俘虜的壁

畫（列下 19:28﹔依 37:29﹔則 19:4,9 ﹔

38:4 等）
躁環、手鋼形同鼻環，只是比較

大，男女都用此作裝飾品（依 3: 18﹔創

24:47 ：，友 10:4)
印環：普通是戴在手指上，有時則

以一小繩繫於頸間，垂於胸前，被I視為

珍品（創 38: 18﹔歌 8:6﹔耶 22:24 ）。

除上述種類外，聖經上還提到圓

環、臂鋼、腕錫、金鍊、月牙環、腳鍊

等（創 41:42﹔戶 31:50﹔依 3:18,19 ）。
總而言之，這一切圓形或半圓形的，戴

在身體不同部份，以金或銀作的裝飾

品，都是代表當時人在社會上享有的顯

赫地位、財富及名望，是以被視為奢侈

品。有時人們亦用來作為奉獻於上主的

戰利品（戶 31 :50 等）

1418 

2520 糞

Dung, Fimus 

「糞便」一詞，在希伯來文上用不

同的名詞，來指示不同種類的糞便，絕

大多數的譯本都籠統地譯作「糞」，其

種類可分下列三種：

(1) 畜牲糞，希伯來文稱之為「培勒

市」（ Peresh ）肋 l: 16 規定，將作

為祭品的飛禽的矇囊割除，丟在

祭壇邊倒灰的地方，但是其他畜

牲的糞，則應燒掉（出 29:14﹔肋

4: 11 ; 8: 17 ﹔ 16:27﹔戶 19:5 ）。
年老的多俾亞因一鳥的熱糞，落

在眼裡而成盲人（多2: 10 ）。聖經

上亦特別提到牛糞（則4: 15 ）。當

撤瑪黎雅人被圍困時，竟有吃食

鴿子糞之說，是不確實的，思高

譯本跟隨現今大多數學者的意

見，譯作「豆萊」（列下 6:25 ，見

註）

(2) 人糞亦稱大便，希伯來文稱為

「色阿」（ Seah ’見申 23: 14 則 4:

12 ），有時亦用多數（列下 18:27 ﹔

依 36: 12 ）。象徵的意義有惡人之

被拋棄猶如糞便（約 20:7﹔列上

14: 10﹔索 l: 17 ），未被埋葬之屍

體猶如糞堆（列下9:37﹔詠83:11 ﹔

耶 8:2 ﹔ 9:21 ），懶惰的人好似大

便一堆， t莫著的就將它從手中摔

掉（德 22:2)

(3) 柴糞：在中東地區，有不少貧窮

的人以牛驢糞作為柴燒，至今埃

及人仍用河馬糞，印度仍用牛糞
當柴燒。聖經上亦曾提到以畜牲

糞或大便為柴的可憐髒污情況

（見申 23:13,14﹔則 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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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1 總督

Proconsul 

古羅馬帝國的省長頭銜，主管亞細

亞及非洲的廣大帝國行省。這種官職的

限期普通是一年，但可獲得延長一年或

兩年。巳力斯坦地區自公元前68年至公

元後68年，被劃歸帝國行省，屬駐於敘

利亞的督導使管轄。自公元70年，提托

﹛占領及破壞耶京後，巴力斯坦白建猶太

省，脫離敘利亞督導使的管轄，而直接

由羅馬派來的使節管理。

新約中所提及的總督只有敘利亞的

總督季黎諾（路2:2 ），比拉多總督（瑪

27:2﹔若 18:28-31 ），斐理斯總督（宗

23 :23-35 ），斐斯托總督（宗 24:27) ' 

塞浦路斯島的色爾爵保祿總督（宗 13:

7,8, 12 ），阿哈雅總督加里雍（宗 18: 12) 

及厄弗所的總督（宗 19:38)

羅馬先後在八位皇帝下（公元前 68

年至公元後68年），派往敘利亞的總督

共有四十二位，其中除了上述幾位外，

都與聖經沒有直接的關係。

見 2566 羅馬總督、 271 比拉多。

2522 總督府

Praetorium 

這個希臘名詞，有兩種意義：其一

是狹義，指總督寶座的所在地而言，普

通總督在實行他的最高職權或斷案時，

是坐在這個寶座上。它是以一個半圓形

的木台建成，木台上兩邊設有靠手而無

靠背的寶座，或謂審判座。其二是廣

義，指總督所住的整個宮殿而言，或指

在士兵紮營後，最高軍帥所住的帳幕。

耶穌受難時的猶太總督是比拉多。

他的總督府建於凱撒勒雅，但在耶京也

有他的臨時總督府，多半是在黑落德的

宮廳，有時也在聖殿西北角的安多店

2521 2523 

堡，以便更容易監視聖殿庭院中的一切

動作，預防百姓暴動。這些暴動在巴斯

卦節及其他大節日是最易發生的。

猶太公議會的人員，在聖瞻禮六將

耶穌解往比拉多的總督府，要求比拉多

批准耶穌的死刑（若 18:28 ）。現在要問

比拉多在那裡定了耶穌的死罪？是在黑

落德宮還是在安多尼堡？大多數學者及

歷代的傳統都主張在安多尼堡。但主張

前者的人也有。若望福音特別有意義地

指出，定耶穌死罪的地方希臘文謂「石

舖地」’希伯來文叫「加巴達」’意謂

「高地」（若 19: 13 ）。這似乎是當時盡人

皆知的地方。但是安多尼堡固然是位於

貝特匣達山崗上，堪稱為「高地」，然

而黑落德宮也是建於城中的高地上的，

故此僅就這一點很難斷定。 1932 年修

理熙雍修女會會院時（此會院建於安多

尼堡舊址上，）發現了一片約五十平方

公尺的「石舖地」，以一公尺乘三十五

公分的大石砌成。於是學者們對於定耶

穌死罪的總督府就在安多尼堡的信心更

加堅強了。

這堡壘為黑落德所建，目的在於保

護並監視耶京的聖殿。四角上建有樓

塔，內部通常住有一營羅馬軍人（五百

至一千人）。它因黑落德的朋友及保護

人馬爾谷安多尼而得名。

見 450 石舖地、 271 比拉多、 505 安多尼

堡。

2523 總領天使

Archangel, Archangelus 

此名意謂「天使的首領J ’故思高

譯本譯作「總領天使」。此名只見於新

約（得前4:15,16 ），惟指彌額爾總領天

使而言（猶 9節）﹔但是總領天使的觀

念，卻已早見於舊約，並非只用於彌額

爾（達 10:13 ），而亦用於其他天使，雖

1419 



2524 - 2527 

然未曾指出他們的名字（達10: 1 拾，20 ）。

後人依據多12:15﹔路 1: 19﹔默1 :4 ; 8:2' 
以為應有七位總領天使，雖然上述經文

無一處曾提及「七」字。由上述經文可以

知道他們的職務是侍立在天主台前，但

並非是靜而不動的，而是為等待立即爽

快地執行天主的任命。

「七」數字亦見於其他宗教歷史
中：叔默爾有七星系制，各閃族之日曆

皆以月亮為依歸：月有四變，每變有七

夭。連在中國，七數於宗教中亦屢見不

鮮。佛教有「七大」「七佛」’禮祭法有
「七耙」’禮玉制有「七廟」’晉有「竹

林七賢」等的傳說。可見七數在各古老

文化的民族中，是一個很普遍的數字，

但我們並不想以此來證明它們彼此之間

的關係，而只是在說明一種事實。

本來聖經上只說彌額爾是總領天

﹛吏，教會的傳統亦將加俾額爾及辣法耳

列於同等品位，後更加至七位。此七數

之來源受偽經哈諾客書的影響非淺，因

為有些教父以為此書屬於正經所致，在

此書內則明明列出七位總領天使及他們

的名字。彌額爾是全教會的主保，加俾

額爾是外交人員的主保，辣法耳則是病

人的主保。
見 793 使者、 192 天使。

2524 膽（苦膽）

Gall Fe/ 

聖經內僅兩次提及「膽」’是人身

內臟的器官，而且兩次都是提及人在受

到莫大悲痛時用的（約 16: 13 ; 20:25) 0 

多俾亞傳內數次提到「魚膽」’將它當

作治眼用的藥品（多6:4,9 ﹔ l 1:4,8,11 ）。

約20:14原文之「膽」字，按倍意是

指「毒汁」。古人以為蛇的毒汁，是從

膽內流出來的。希臘和拉丁通行本，多

次將希伯來文另一個原指毒草或毒汁的

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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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譯作「膽」。思高譯本則按照原

文字義和譬喻之意，常譯為「毒草」’

「毒藥」’或其他類似的辭句（見申 29:

17 ﹔ 32:32,33﹔耶9: 14 ; 23: 15﹔哀3: 19; 

亞 6: 12﹔宗 8:23 ），只詠 69:22 一處，

譯作「苦膽」

瑪27:34雖然原文為「膽」’思高譯
本則按照所指含義，譯為「苦艾」（參見

谷 15:23 ）。

2525 臆羚

Addax, Pygargus 

臆羚是介於鹿和羚羊之間的一種動

物，其肉按申 14: 5 是許可以色列人吃

的，若按申 14:6以民可吃的動物之條件

來說，則臆羚必是反輩革而有偶蹄分趾的

動物。

2526 舉祭

Therumah, Sacrificium 
Elevation is 

見 1757 祭耐。

2527 薛西斯﹝阿秀厄洛、基雅撒

勒l
Xerxes [Ahasuerus, 
Assuerus; Cyaxares] 

拉了通行本稱薛西斯及基雅撒勒同

為阿穌厄魯斯（ Assuerus ），但二人之原
名卻迴然不同，此處是謂薛西斯一世

(485-465 ），波斯國王達理阿一世之

子。由聖經以外的文件，格外是赫洛多

托（ Herodotus ），我們知道在他執政第

二年上，曾遠征埃及，使其臣服，又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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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的巴比倫毀滅為其父報仇，繼而遠

征希臘，在穌撤召開大臣會議，時在他

為王第三年（ 483 ）。將瓦市提后休掉，

而選最年青美貌的艾斯德爾為王后，這

與艾 l :3 等處所述完全互相吻合。玉在

480 年出征希臘，但塑年大敗而歸。於

465年為叛黨所殺，其子阿塔薛西斯一世

繼位。薛西斯是艾的主人翁。艾第三章

所述其私人生活的情形，與聖經以外有

關他的歷史記載亦甚相似。惟艾4:7所說

哈曼仇恨猶太人，想將全猶太人消滅的

事及其背景，則非外人所知，可能是因

怕猶太人與埃及聯合一一歷史上多有類

似的事一一而反叛波斯帝國，但亦無據

可憑。「普陵節」乃自此始（達 9:1 所提

之薛西斯，與此處所提實並非一人）

2528 薦新祭

Sac「ifice of First-fruits, 
Sacri行cium Primitiarum 

見 1757 祭租、 643 初果。

2529 褻潰、侮辱

Blasphemy, Blasphemia 

這種罪原來是包括一切說人壞話，

破壞人的名譽的行為，但後來由於梅瑟

的法律，及以民對神權政體的尊敬，變

成了更狹意的，只用為天主，或與天主

有關係的人、地、事物﹔並且不只限於

言語，即便相反天主的動作亦包括在內

（戶 15:30 ）。外方人壓迫以民即是褻潰

天主的聖名（依曰：5﹔見依的：3﹔加上

2:6﹔加下 8:4 ）。此外，舉凡懷疑天主
的全能（列下 19:4,6,22 ），輕視聖地（則

35: 12 ），以及一切相反天主，或天主的
人、地、事物、團體的粗言惡語、言

論，或舉動，都是褻聖的罪（達 3:33 ﹔

智 l :6﹔瑪26:65﹔谷 16:64﹔路5:21 ﹔宗

6: 11 ﹔羅 2:24﹔弟前 6: 1 ﹔雅 2:6﹔一伯前

4:4﹔伯後 2:2﹔猶 9 節）

在新約中，一切妄用天主權力的行

為即是侮辱天主，如赦免人罪（瑪 9:3 ﹔

谷 2:7﹔路 5:21 ），或自與天主相比等

（若5: 19 ﹔ 10:33-36 ）。正因如此，耶穌

才被人定了死罪（瑪 26：“－ 66﹔谷 16:

62-64 ）。相反地，聖史們卻將一切相

反耶穌的言語視為褻潰（谷 15:29﹔瑪

27: 30 ）﹔背叛基督亦是褻潰（宗 26:

在舊約中，這種罪的懲罰是死刑，

以石打死，不管是以民或外方人（肋24:

11-16 ）。在新約亦然，如耶穌和斯德

望之所以被判死刑，便是因人們以為他

們犯了褻潰的罪（宗 6: 11 ）。這是最大

的罪惡之一，因為它來自人心，而咕污

人身（~億 15: 19﹔谷 7:21-23 ）﹔是世界
末日，假先知、假基督、創造異端邪說

及喪盡天良的人的特徵（弟後3:2﹔伯後

2:10,12﹔猶 8,9﹔默 13: 1,5,6 ﹔ 17:3 ）。

咒罵耶穌的罪可以得赦，咒罵聖神則永

不得赦（瑪 12:31 ﹔谷 3 :28,29 ），並不

是因為天主的仁慈有限，而是因為人自

顧放棄信德 得常生及罪之赦的方法

及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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褻聖罪廣意地說來，是切以言語

或行為來侮辱神、或神聖的人、地、事

物的行為。但聖經上所說的褻聖卻是狹

意的，專指偷竊聖物或某一神殼中的寶

藏而言。在前期的舊約書上，雖沒有

「褻聖」這個名詞，卻有「褻聖」的事

實，如巴比倫王拿步高搶劫耶京聖殿的

行為就是（見達 l :2 ﹔ 5:23﹔厄上 l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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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下第一次用了這個名詞來指示三個人

搶劫聖殿及神廟的行為：即里息瑪苛盜

賣聖物的褻聖罪，被人民當場打死（加

下4:39-42 ）﹔安提約古厄丕法乃在波斯

波里城的企圖劫掠外教神殿（加下 9:

2 ），以及默乃勞的慘死（加下 13:6 ）。

在新約時代，聖保祿在厄弗所被銅

匠德默特琉控告為褻聖者，但終因無證

據而被書記官所釋放（宗 19:37 ）。聖保

祿也曾責斥猶太人，因為他們雖憎惡偶

像，自己卻去劫掠神廟（羅 2:22 ）。由

德默特琉的惑眾相反保祿的事蹟上來看

（宗 l 9:23-40 ），以及史家若瑟夫的記

載，我們可以推斷在猶太人的腦海中，

劫掠外教人的神廟，為他們不算是褻聖

之罪。

2531 諦遜

Hurni Ii旬， Humilitas

謙遜德行是人心靈的一種狀態，自

知自己軟弱無能，且又充滿毛病罪惡，

因此，在天主面前自謙自卑（羅 12: 16 ; 
雅4:10﹔伯前5:6 ）。這種狀態也可能是

本身的處境所造成的，比如貧窮、病

弱、災難、受人卑視等（創 29:32：，申

26:7﹔詠 9: 14 ﹔ 18:28﹔路 1 :48﹔格後
10: 1 ），但這種可憐的處境，若不是出

自本身的罪過，而是來自上主的試探，

則是一件光榮的事，是上主愛人的表示

（友8:27 ），天主自會使這些人在人前受

光榮（格後 7:6﹔詠 34: 19﹔約 5: 11 ﹔德

11:13) 

耶穌說「凡貶抑自己的，必受舉
揚」﹔他自己就是「良善心謙的」（路 14:

11 ; 18: 14：，瑪 11:29 ）。在舊約中，謙
遜是得上主的恩惠的最好準備（德 3:

20 ），是智慧之源，因為她使人清楚地

認識自己（鐵 11 :2 ）。在新約中，她是

接受天主聖寵的基本條件（雅4:6﹔伯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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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斐 2:8 ）。人不只在天主面前應有

謙遜的心靈，就是在同人前亦應如此

（伯前 5:5 ），視其他一切人都比自己好

（斐 2:3﹔格前 15:8,9﹔弗 3:8﹔瑪 20:

詞，27﹔路口：26 ）。罪人更應有謙卑的

心情，因為謙遜與悔改是分不闊的，是

相等的（詠 51: 19﹔依 57:15 ）﹔謙遜又

是祈禱有效的最好條件（友 9: 1 k 詠

102:18) 

2532 講說寓言者

Mythmakers, Fabu/atores 

這一名詞只見於巴3:23 ，學者們的

解說雖然不同，但不外是指那些創造格

言成語，表示民間智慧的人而言，或者

是暗示那些自己以為有智慧，能解說神

奇奧蹟的人，也可能是指那些以花言巧

語來奉承人意的人。

2533 避役

Chameleon Chamae/eon 

動物名，屬爬蟲蜥蜴類，身長八九

寸，皮面呈粒狀，眼大，舌長，常伸出

口外舔食蟲類，能纏握樹枝，不善行

走，體色時有變化，用以自衛，在聖經

上被列入不潔之動物中（肋 l 1 :30 ），故
其肉不可食，更不可用作祭品。

2534 避難所

Asylum 
見 2535 避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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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5 避難城﹝避難所i

在人類的歷史上，法律規定某處或

某地為避難所，使那些受正義或復仇者

所追尋的殺人犯得以脫險的實例，是屢

見不鮮的。在聖經的地區中，就有古赫

特人所指定的避難城，由司祭們來管

理。在安提約基雅的附近有達夫乃大

廟，放尼雅曾逃入其中，但後為安多尼
苛計誘出來，而為他所陷害（加下4:33)

在五書上亦曾提到祭壇是避難的地方

（出 21:13 ）。但另有其他的城市稱為

「避難城」，其中三座在約但河之西

刻德士、舍根、赫貝龍 三座在約但

河之東 貝責爾，辣摩特及巴商的哥

藍（戶 35 :9-28﹔申 4:41 ﹔ 19: 1-13﹔蘇
20:1-9 ）。這六座城都是會幕的所在

地，且由司祭們來支配（蘇 21 ）。但這

種法律組織與其他民族所不同者：是蓄

意殺人犯，無權入避難城，應受法律的
制裁（出21: 15﹔戶35: 15；申4:42等），

即使逃入，司祭應將他交出正法，這證

明以民倫理之高於其他民族（參閱列上

2：詣，29﹔戶 35: 12 ：，蘇 20:4-6 ），每當

大司祭逝世時，似有大赦罪犯的慣例，

此時殺人犯可自由離開避難城，而報血

仇者不得再加追究（戶 35:25-28)

2536 餅﹝供餅l
Bread, Panis [Bread of the 
Presence, Panis Propositionis] 

餅或麵飽幾乎是一切古東方民族基

本食品。以民普通皆以價值較低的大麥

餅作餅（民 7:3﹔列下 4:42 ：，則 4:9﹔若
6:9,13 ），小麥餅則似乎是上等人家的

食品。麵包之製f乍大都是每個家庭主婦

或牌女的職務（創 18:6：，撒上 8: 13﹔撒

下 13:6-8 ：，耶 7: 18﹔瑪 13:33 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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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將麵粉加以適中的水分與酵母揉在

一齊（耶 7: 18﹔則 7:28﹔瑪 13:33)

切成塊放在不同形式爐上烤。烤爐平常

是安置在天井中間，有時是數位婦女及

數個家庭的共有物，可輪流使用（肋26:

2 6 ）。巳烤好的麵飽就收藏在籃子裡

（創 40: 16﹔出 29:3﹔瑪 14:20：，路 16:
9 ），食用時並不是以刀切，而是以手

擎開而食（依 58:7)

麵飽與以民的日常生活既有如此密

切的關係’是以「缺少麵包」意即指以

民在過著貧窮苦難的日子，多次是以民

反抗的原因（出 16:3﹔戶 21 :5 ）。天主

為解救百姓之痛苦，使天降「瑪納」

養活百姓，是以有「天上之糧」的說法

（出 16:4,15﹔申 8:3﹔厄下 9: 15；智 16:
20 ）。麵包之有無，象徵天主的降福與

否（出 23:25﹔撒下 3:29﹔耶 5: 17﹔哀

1: 1 l ; 2: 12﹔則4:16,17﹔詠37:25 ﹔ 132:
15 等），是以食糧豐富成了默西亞時代

的特徵（依 30:23 ﹔ 33: 16; 55: 1-3﹔耶
31: 12﹔詠 78:25 等）。其次在社會生活

上，與路人分食麵包是好客的表示（見

創 18:6﹔列上 17: 13 ﹔ 19:6﹔列下 4:42-

44﹔則4:9等），與人共食麵包則是友誼

的象徵（見詠 41: 10：，若 13:18 ），施食

與窮人是仁愛的表現（見依58:7﹔則 18:

17, 16﹔約31: 17﹔鐵22:9﹔多4: 16等）。
含淚而食，或快樂地食用麵包，是表示

人內心情感的流露（依 30:20﹔詠 42:4;

80:6 ; 102: 10 ）。

在祭祖上，麵包幾乎是一切以務農
為主的民族的主要祭品。在聖經上有

「供餅」’即是以細麵所作成的十三個

餅，分成兩行（每行六個），供在上主

面前的純金桌上，作為上主與百姓之間

的盟約紀念（肋 24:5)

耶穌也強調麵包之與人生的重要。

是以在他親口傳授的經文中 天主經

（見該條） 就有求天主賜給我們日

用糧的一項祈求，而且這是天主經七項

祈求中唯一以物質為對象的祈求（見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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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13﹔路 l 1: 1-4 ）。在增餅奇跡中，

耶穌許下要賜與人類「生命的食糧」

一一聖體聖事。如此耶穌用人生基本的

需要，來教導人們超性生命的道理，使

人更易明瞭。他更清楚的宣告：「我是

生命的食糧。我是從天上降下的生活的

食糧﹔誰若吃了這食糧，必要生活直到

永遠」（若 6 ）。此外，耶穌說：「人生

活不只靠餅，而也靠天主口中所發的一

切言語」（瑪 4:4)

2537 鴿子﹝雛鴿l
Dove, Columba [Young Pigeon, 
Pullus Columbae] 

聖經上不時提到野鴿子，且有不同

的種類（歌2: 14﹔耶 48:29﹔則 7: 16 ）。

由考古學亦可知道牠們遠在很久之前已

被人養作家禽（創 8:8 12 ）。在以民的

祭禮規定上，斑鳩或雛銬，是惟一可以

作為祭品的鳥類（創 15:9﹔見申 32: 11 ; 

肋 I: 14 ﹔ 5:7 ）：為產婦的取潔（肋 12:

6-8﹔見路2:24 ），為患淋病的男人或擴

病人愈後第七天應獻的祭品（肋 14:

22,30 ﹔ 15:14,29 ），亦為還「納齊爾」願

的人的祭品（戶 6: 10 ），多次為窮人所
獻的祭品（肋 5:7, I l 等）。鴿子既然有
如此大的用處，且是窮人亦能備貴的祭

品，我們可以想像到，在巴力斯坦鴿子

是最普遍的家禽，考古學家亦在聖地

塔特辣及桑達哈馬廢址發現了很大

的養鴿籠，有的竟有兩千巢穴之多，由

此可見一斑。因為牠用於祭品的機會特

多，格外是在以民歷史的後期，竟成了

一切來耶京朝聖者的主要祭品，故此在

聖殿的走廊中，有不少作賣鴿子生意的

人（瑪 21: 12 等）
象徵意義：鴿子多次是以民詩歌取

材的對象，牠們的飛舞象徵勝利歸來的

軍隊（詠68: 14 ），「厄弗辣因像愚蠢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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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總子，一時求救埃及，一時又投奔

亞述」（歐 7: 11 ）。牠咕咕的叫聲似人之

悲鳴（依 38: 14 ; 59: I I ﹔則 7: 16﹔鴻 2

7 ），人羨慕牠迅速的飛翔（詠 55:7 ）。

牠的眼睛是愛人眼睛的象徵，生動有

力，悅樂人心。斑鳩咕嚕咕嚕的叫聲，

猶如愛人的情語，因此「我的愛卿，我

的鴿子」有同樣的意思（歌 l 15 ; 2: 14 ; 

4: 1 ﹔ 5:2 ﹔ 6:9 ）。在新約中耶穌讚美這

種可愛動物的單純（瑪 10: 16 ）。耶穌受

洗之後，聖神彷彿鴿子從天降下，停在

耶穌身上（若 I :32) 

2538 駕輯、如蜻

Bustard, Ericius 

動物名，原文有「捲曲」之意，兩次

見於聖經（索 2:14：，依 14:23 ），至於牠
確係何種動物，學者們意見不一：刺輯、

駕鵑、鷺鷥等，思高譯本一次譯作刺闢

（依 14:23 ），一次譯作駕鵲（索2:14 ）。

2539 站鹿、置于

Roe deer, Buba/us 

聖經只兩次提過這種動物（申 14:5 ﹔

列上 5: 3 ），兩次在拉丁通行本都譯作

「野牛、水牛」，但實際上是兩種迴然

不同的動物，蓋水牛之進入巴力斯坦是

公元前四世紀的事，源自印度，而申書

之完成則早於四世紀，故不可能是水

牛。但以前許多學者隨從聖熱羅尼莫稱

之為水牛。現今都主張它是屬鹿類的一

種動物，故思高譯本譯作「黃白鹿」或「壇

子」’它是潔淨的動物，故按梅瑟法律

以民可食其肉（申 14:5)

見 1807 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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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0 齋戒

Fast, leiunium 
見 2075 禁食。

十八畫

2541 戴勝

Hoopoe,{Jpupa 

一種為梅瑟法律視為不潔的鳥（肋

11: 19﹔申 14:18），故其肉不可食，更不

能作為祭品，且是一種季候鳥，每年三

月初飛來聖地至初冬時又飛去，其形狀

似杜鵑喙長而呈？形，頂有冠，以爬蟲

為其主食，巢穴甚穢，可能就是基於這

兩點，而被梅瑟列入不潔之鳥嶺，但在

埃及卻被視為聖鳥。

見 1414 飛鳥。

2542 歸化、歸依
Conversion, Conversio 

聖經上所謂的歸化有兩種：

1. 外教人的歸化
他們的歸化主要在於棄絕邪神的敬

禮，轉而敬禮唯一的真天主。這種教外

人的歸化在舊約中已有暗示（依 l 1: 10-

12; 42:4,6 ﹔ 49:6﹔曰： l 5 ﹔ 55:4：，蓋 2:

7,8 ），但大批的歸化卻始於偉大的外邦

宗徒聖保祿（羅 l 1:1 3﹔宗 9: 15﹔迦 1:

16﹔弗 3: 1,8﹔弟前 2:7 ）。外教人應棄

絕邪神，因為邪神是虛無（宗 14: 14; 

26:1 k 得前 l :9 ），而天主才是萬物的

真源，何況如保祿所說，敬邪神是一切

罪惡來源（羅 I :18-32 ）。所以，舊約以

2540 一 2542

及新約首先注意的是教外邪神敬禮的歸

化，然後才強調以民應歸依上主。在舊

約時代猶太人從未以整個民族陷於邪神
的敬禮，通常只是部份或局部暫時不忠

於上主，而大多數的以民所崇奉的常是

唯一神教。耶穌基督來到世上，卻適得

其反。大多數的猶太人，不承認他為天

主子，為人類的救援，而外教人卻不斷

的在歸心向主。不過聖保祿明言，天主

並未絕對完全放棄他所揀選的百姓一一

以民。當全世界的教外人都回頭歸化之

後，及在世界的末日之前，猶太人將會

重新歸心向主（羅 l 1:25 27﹔見依 59:

20,21 ﹔路 21 :24) 

2. 罪人的歸化

是指人從理智、意志及心靈方面，

坦誠徹底的革新。新約稱這種歸依為由

黑暗轉向光明，由撒嬋權下轉向天主

（宗 26: 18 ），由天主義怒之子的處境，

轉入天主寵愛義子的地位（弗2:2 6 ）。
這是靈性的復活（弗2:6 ），是心靈的割

損（羅 2:29﹔哥 2: 11 ），是重新的誕生

（若 3:5 ）。而真正歸化的標記則是：明

認己罪，痛悔前非（路 15: 18 21 ; 18: 

13, 14：，格後 7:9, 10﹔若一 l :8,9 ），信

仰基督（羅 3:22,23 ﹔ 5: 1 ; 見若 3:

14, 15 ），定志隨從主旨（宗 26:20﹔弗

4:24 32﹔見路 15:18-20 ），遵守倫理的

法律，及在德行上前進，（羅 6:12,13 ﹔

8:4﹔格前 15:58﹔斐 3:12-14﹔哥 1 :23 ; 
伯後 .1 :2-8﹔若－ 2:29﹔默 2:25,26)
話雖如此說，但是歸化或歸依主要的成

份，卻是天主聖寵的效果﹔有了天主的

聖寵之後，人再按著上述宗徒們的勸勉

努力與聖寵合作，才可得到這真正的歸

依，因為耶穌說：「沒有我，你們什麼

也不能做」（若的：5 ），「除非經過我，

誰也不能到父那裡去」（若 14:6 ），「凡

不是派遣我的父所吸引的人，誰也不能

到我這裡來」（若6:44 ）。聖保祿的驚人

歸依，即完全是天主聖寵的工作的一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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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說明（宗 9:1-19 ），而這種使人歸依

的聖寵，天主賜給了每一個人，只要人
肯與聖寵忠誠合作。

聖經上提醒罪人應回頭悔改的地

方，非常之多（多 13:8；依 45:22﹔曰：

6,7﹔耶3: 14; 35: 15﹔歐12:6 ﹔ 14:2﹔德

17:21-23﹔宗 14: 14﹔見 11: 13 ; 17:30 
等）。諸凡在人內心的感召，罪惡的可

怕，天堂的永福，懲罰的嚴厲，天主的

恩惠等思想以及善人的美表，都是天主

用來喚醒罪人回頭的方法。

2543 歸依猶太教者

Proselyte, Proselytus 

以色列民族自知是天主唯一特選的

民族，因此，心理上未免有自滿自高之

感，也正因此對於接收非以色列人的歸
化或同化，是相當嚴格的。從歷史方面

來看，他們雖處在好客的東方諸民族之

間，對於作客的外人一一外邦人或外方
人，常與以十分殷勤的招待，但也僅止

於此。就以民的法律及宗教觀念來說，

這些人永遠是外人。

所謂「歸依猶太教者」是指那些生

活居住於猶太人之間的外邦人而言。他

們接受了以民的宗教，施行割損禮，事

實上已被以民所同化的人。法律上命令

要善待這些人（出 22:20-23; 23:9﹔申

24:14 ），他們有權參與以民的慶節大

禮，但也有責任守安息日（出 12:48 ﹔

20:10 ; 23: 12﹔戶的： 15，峙，申5: 14; 16: 

10 14; 29:9-14) 
在希臘及羅馬帝國時代，因有不少

的猶太人出外僑居，也有不少的外邦人

移居於巳力斯坦，因而歸依猶太教的

人，日漸增多。當時的猶太哲學家准

羅，就曾對這一點強調謂：歸依猶太教

者，應完全放棄自己的國家及種族的觀

念，離開自己的親友家人，忘卻自己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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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風俗習慣，因著割損禮而完全變成

猶太人。其中最主要的一點，當然是接

受割損禮，但當時的經師們亦命令歸依

者，要在聖殿中接受禮儀上的洗禮及奉

獻某種規定的祭品，其後應遵照梅瑟的

法律生活。這種人當時被稱為「正義的

歸依者」，而那些在猶太人中仍按外教

人方式生活的人，則被稱為「門口的歸

依者」。但歷史證明，在歸依的人中，

以女人為最多，這可能是由於歸依的女

人不必接受割損的緣故。

新約提及歸依者的地方共有四處，

即耶穌責斥法利塞人，他們苦心孤詣使

人歸依，但歸依之後，卻使他成為一個

「地獄之子」’即喪亡的人（瑪23: 15 ）。
五旬節那天在耶京有來自各處的猶太僑

民，及歸依猶太教者（宗 2:11 ）。耶京

教會選出的七位執事中，有位名叫尼苛

勞者，他是一位歸依猶太教的安提約基

雅人（宗6:5 ）。最後提到塞浦路斯島的

一批歸依猶太教友，跟隨了保梅和巴爾

納伯（宗 13 :43 ) 

2544 獵人

Hunter, Venator 
見 416 打獵。

2545 獵物

Game, Praeda 
見 416 打獵。

2546 禮品

Gift, Bribe Munus 

在富有人情味及好客的古東方諸民

族之間，禮物的贈送是很尋常的事 e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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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由古代的歷史及考古學者們研究的報

導足以證明。當時所通用的禮品，大都

是他們財富之所及的牲畜、食糧、生

果、肉、餅、衣物、錢幣等。聖經上遠

在聖祖時代，即記載有雅各伯的兒子向

若瑟贈禮的敘述，並清楚地指出禮品中

有香液、蜂蜜、樹膠、香料、權子、杏

仁及銀錢（創 43:11,12 ）。雅各伯與家

兄重逢和好時，也送了母山羊、公山

羊、母綿羊、公綿羊、哺乳的駱駝及駝

駒、母牛、公牛及母臘、公驢等牲畜，

作為進見補過之禮（益的2: 14-17 ; 33: 

10) 
普通說來，送禮一事是屬下向長上

所表示的敬意或知恩之心，比如何彼蓋

耳之於達味（撒上25: 18,27 ），百姓之

於先知（列上 14:3﹔列下 5: 15, 16; 8:8,9 

等），百姓之於撒烏耳（撒上 16:20) ' 
撤羅滿（列上 10:25 ）及約沙法特等（編

下 17:5 ）。但在君王彼此之間也有送禮
的習例，比如舍巴女王及撤羅滿之間禮

品的交換（列上 10: 10﹔編下 9:9,12 ）。

當然這種禮品往還的主要目的，在於敦

睦鄰邦，增強友誼（列上 15:18,19﹔列

下 16:8; 20: 12 ）。但有時屬國藩王所繳

納的貢稅亦美其名曰「禮物」或「貢獻」

（民 3:15,17,18﹔撒下 8:2,6﹔編下 26:8 ﹔

詠72:10 ）。其次君王對臣民或上級對屬

下賜禪的事也有所記載（創45:22﹔撒下

11: 8 ：，列下 5:22,23﹔艾 2:18﹔達 2:

6,48 ）。富人對窮人的賜與稱為施捨（見
「施捨」條），婚姻中亦有禮物交換的事

實，稱之為「聘禮」（見「婚姻」條）。

至於以賄賠為自的的飯贈，卻是聖經上

所絕對禁止的（見出 23:8；申 16: 18,19; 
撒上 8:3﹔詠 26:9,10﹔葳 29:4﹔德 20:

31 ﹔依 1:23; 5:23 ）。

新約上關於「禮物」的記載多半有

宗教的意義 0馬 5:23,24 ﹔ 8:4﹔路 21:

5 ），是為虔誠朝拜的具體表示（瑪 4:

10 ）。由天主方面來說，永生（若4:10 ﹔

弗 4:8 ），天主聖神（若 14: 16 ）及聖神

2547 - 2549 

的恩惠（宗 5:32﹔羅 5:5﹔弗 2:8 等）

皆被視為上主偉大的恩賜及寶貴的禮
口
口口 υ

見 1540 神恩、 1757 祭肥、 1683 婚姻。

2547 禮儀

Liturgy, Liturgia 
見 2072 盟約、 2051 敬禮。

2548 舊約

Old Testament, Antiquum 
Testamentum 

見 2072 盟約、 2051 敬禮。

2549 舊約的倫理學﹝倫理學l

引言

Ethics in the Old Testament, 
Ethica Antiqui Testamenti 
[B iblical Ethics, Ethica 
Biblica] 

倫理學係說明發揚人倫道德的學

問、或研究道德義務的科學。倫理學的

對象，大概講來，是人的自由行為﹔狹

義說來、就是人倫、即人的義務。提到

義務，我們不禁要問：這種義務的原因

何在？人倫的目的又何在？大家知道，

在歷史過程中，這些問題曾獲得不少異

同的答覆﹔且也知道倫理學直接涉及的

大問題，有自然律、自律、他律、良

心、人生終向、罪惡等。再說倫理學與

心理學、社會學、民族學、哲學、敢
示、神學等各部門，都有其休戚相關的

連帶作用，但我們在本文裡，只就聖經

的道理來從事這題目的討論。關於新約

倫理參閱「愛」條（ Charitas-Agap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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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倫理的基礎

聖經中的倫理不是獨立的倫理，它

的中心就是創造萬物者天主的旨意。具

體的說：聖經道德的基礎在於天主按照

自己的肖像，按照自己的模樣造了人這

端偉大的真理上（創 1 :27 ; 5: 1 3 ）。天

主創造的人幾乎是個「小天主」﹔其實

人替天主治理受造物，他是自由的、他

有選擇權，並且他具有良心，故而覺得

他的行為是否合乎天主的旨意。既然人

是受造之物，他應受「他律」’即受制

於他的創造者的法律。同時，既然人是

自由的，他應甘心情願遵行天主的法

律﹔他甘心情願遵行法律，便表示他是

「自律的」

人由於犯罪而受罰，便感受到天主

的聖德或聖性﹔人的這種經驗就是他的

道德生活的另一個基礎。有些學者根據

德 17：帥，主張天主與元祖曾訂立過盟

約，因此，他們也拿該盟約為倫理的一

個基礎：德的話是：（天主）使他們（元

而且）能分別善惡（ 17:6 ）······（天主）蜴

給他們理智，又賜給他們生命的法律，

作為產業（ 17:8 ）和他們立了永久的盟

約，使他們認識正義和自己的法令（ 17: 

10 ）。很明顯，在該處所講的「盟約」，

不是天主與亞巴郎（創 15 ），更不是他

與選民藉著梅瑟所訂立的盟約（出門，

20）。這裡天主同人類訂立的盟約，是天

主給人類頒布法律，即天主對守法者所
允許的賞報，對不守法者所要施行的懲

罰（見創 2:15-17 ﹔ 9：心 17 ）。筆者認為

盟約也是聖經倫理的基礎，但這倫理基

礎不是在原始時代，也不是在聖而且時代

開始的，而是從梅瑟肇端的。

不但敢示，而且倫理也是有進展

的，初期教父有鑒於此，而將倫理的進

展分為三期，又因為他們特別注意那倫

理的重要成分 法律，就給那三期用

「法律」來起名，叫第一期為自然倫理

法律時期，叫第三期為梅瑟法律時期，

叫第三期為福音法律時期。這種劃定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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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很合歷史的發展，值得我們遵

循。但為了明晰起見，我們將這篇論文

分成五小段來討論。

2. 舊約的倫理

舊約倫理的原則或基礎，總括說來

為：（ 1 ）人是按天主的肖像造的﹔（ 2) 

天主的聖性﹔（ 3 ）天主的法律，不論其
是自然律，或天毆律，或成文律﹔（ 4)

良心，即人在自己心底所聽見的造物主
聲音﹔（ 5 ）梅瑟以後的盟約。

2.1 原始時代

如果我們考察原始史，或太古史

（創 1-11 ），不難知道除盟約外，還有

其他的倫理基礎。自然，作者沒有運用

哲學家的術語，可是以他的簡單敘述民

俗故事的文體，很奇妙地把倫理的一切

根基表達了出來。的確，由這些希罕珍

貴的創前十一章，可以看出人不僅是個

有靈之物，而且也是個社會的動物，一

個倫理的動物，一個有智慧的動物，一

個能製造，具有宗教感的動物。天主給

人規定的工作與婚姻法律（創 2：凹， 18-

25 ）兼有「他律」和「自律」的雙重性

質﹔ 2:16 所記載的禁令，雖屬「他律

性」’畢竟是以提高人性為其目的﹔人
受誘惑，以致犯罪的事實證明人有自決

權﹔人的原罪，清楚反映出人如何離棄
天主的主權，而自決自己的命運。這個

原罪是個驕傲的遠命之罪（創3 ）﹔這罪

惡的後果，曰復一日增多，而變本加

厲：加音謀殺自己兄弟亞伯爾，拉默客

始創一夫多妻制﹔舍特的子孫迎娶加音

後代的女人，因而罪惡充滿了世界，以

致正義的天主不得不以洪水懲罰人類﹔

巴貝耳塔和言語紛亂等等，無非都是人

驕傲的結果。

創4:8-16描述良心聲音和作為，描

述得非常得體﹔創 4:6,7 記述自決的權

柄，誘惑的過程以及罪惡的後果，也記

述得很生動：「你為什麼發怒？為什麼

垂頭喪氣？你若做得好，豈不也可仰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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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來？你若做得不好，罪惡就伏在你門

前，企圖對付你，但你應制服它」

根據聖經，人倫不只限於父子、兄

弟、夫婦、朋友、君臣，首要而顯著

的，尚有人與天主的關係，或人對天主

的義務。創 I - 1 l 曾提及世人的宗教義

務，即個人的宗教義務（ 4:3 ）及公家的

禮拜﹔ 4: 26 記載：「那時，即厄諾士

時，人才開始呼求上主的名」’即是

說：從亞當到厄諾士，人在祈禱和獻祭

時，一定呼求天主助佑，但從厄諾土

時，公眾崇拜天主的敬禮才正式開始。

道行天主的法律，敬禮天主，避免

犯罪，這三者在原始史中視為宗教要

素，有此三者便算是「常與天主來

往」。哈諾客和諾厄「常與天主來往 j5:

22 ﹔ 6:6 ），這話的意思，按德 44: 16 

17 ，就是指他們兩位「中悅了上主」，

或按智4:10 ：「悅樂了天主，也為天主

所愛」。在聖祖時代，「同天主來往」，

或「在天主面前行走，作﹛固成全人」（ 6: 

9 ; 17: 1; 24:40; 48:15 ）是兼指對天

主，人對人，實踐宗教和倫理義務的意

思。按創的原始史，人所犯的罪惡中，

最大的莫過於殺人的罪。究竟為什麼這

罪這麼重大？原因在9:6裡說了：「凡流

人血的，他的血也要為人所流，因為人
是照天主的肖像造的」。這事也解釋為

何人應該在天主面前行走，作個成全的

人：副本應與正本符合，才算正確。

2.2 聖祖時代

聖經記述聖而且的事蹟，從不提天主

曾直接吩咐他們什麼倫理的誡命，也不

提安息日或其他節期和禮節的規定，以

及潔與不潔動物的劃分。但這並不是說

聖祖時代沒有節期和禮儀，更不是說那

時沒有倫理的規則﹔相反，一些後來自

梅瑟立定的法律，在以色列人民閉，久

已是見諸於習償的法律，如以安息、日為

聖日，根據創 2:2 ，原是天主自己規定

的，潔和不潔動物的劃分，至少應上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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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諾厄時代（創7:2-9 ）﹔十分之一的獻

儀提到兩次（創 14:20 ﹔ 28:22 ）﹔並且

有慶祝的節期，如在剪羊毛時峙的 1: 

19 ; 38: 12﹔參見撒上 25:2-8﹔撒下的：
4 ），挖掘水井時（創 26:15-25,32﹔戶

21:16-18）和收穫時（益的7:7 ），只有慶

祝的儀式未曾詳細說明罷了。調於倫理

的誡命沒有明確指出，其原因有二：第

一、似乎可以確定說，我們所有的零碎

文件無此記載﹔第二、在聖而且的歷史

中，最牽制人心的兩件非凡的事，便是

背德的良心和潔化的熱望。在那世界名

著史詩奧德賽（Odissea ）裡這裡，筆者

故意不提其他古代文化民族的作品 背

德的良心從無提及，更遑論有傾心潔化

的思念。可是為表示道德的真正意義的

這兩件事，和先而且的信仰，並由此信仰

而將自己托於天主照顧的事上，在先祖

的行傳裡卻表露得無遺。天主給亞巴郎

所下的命令：「我是全能的天主，你當

在我面前行走，作個成全的人」（創 17:
1 ），這句話，不但說出聖祖道德高

尚，而且也說出了他們道德生活發展的

緣由。當然聖粗的道德如以耶穌所講的

道德標準去衡量，自有其缺點，但從姦

涅（創 26:10﹔說話者為一外教人）、邪

淫（39:7）、逆性的罪(19）、兇殺的罪等

看來，聖而且時代的倫理倒是頂高尚的。

此外，聖祖努力保存他們家庭的聖潔

（創 24 ﹔ 26:35 ﹔ 27:46 ），竭誠款待賓

客，重視喪禮（23 ﹔ 25; 49 ﹔ 50），依賴

天主照顧等美德，不是很明顯的映在我

們的眼簾嗎？（關於聖祖及整個舊約時

代的倫理缺點見下）

2.3 西乃盟約

從梅瑟起，在以色列人民的倫理生

活上，更增加了三項因素，因而他們的

倫理更形豐富，更有進步。這三項因素

即是：盟約、「十句話」一亦稱十誡及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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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盟約

天主雖早已同諾厄、亞巴郎、依撒

格和雅各伯訂立了盟約，但與其稱為盟

約，倒不如稱為「恩許」比較更為適

合﹔它的作用不但在於準備選民去了解

天主的正義和仁慈，而且在於使人們對
於一些西乃盟約的特點能有更清楚的認

識。簡單說來，西乃盟約本質上與天主

昔日同聖祖們所訂的相同，不是平等條

約，而是一種天主所賜的恩寵﹔雖然如

此，但西乃盟約，從外表的形式看來，

與當時人與人，國與圈，民族與民族所
立的合同極其相似。天主與亞當（見

上）及諾厄一人類的第二個元祖所訂

的約，是含有普遍性的，就這一點而

言，與原始福音（創 3: 15 ），以及天主

向亞巴郎所賜的恩許沒有什麼不同（創

12:3-5 ）。西乃盟約，卻是直接同一個

民族，即選民而訂立的。這盟約雖然是

天主向選民所宣佈的，但間接也是向世

人所要求的，並向世人所應許的幸福。

為此，這盟約不但給人生指定了一極其

重要的目的，而且也給人類歷史作了一

精竅的解釋。還有，接受盟約的人民，

享受一種盟約之外其他民族無法享受的

心靈平安和安全，因為他們知道天主如

何對待人，也明瞭人應該怎樣對待天

主。因此，我們說，盟約確是舊約時代

倫理的另一基礎，而盟約的最大表現，

便是天主的十誡（出 19:20：，申 5 ）。

2.3.2 十誡

「天主十誡」’這名稱非常清楚指

出世上法律的遠因和近因，不是人的理

智，不是人的良心，更不是人的上古遺

傳或習債，而是天主的旨意。倫理亦即

道德，對蒙受天歐的民族 以色列來

說，是與宗教不能分離的，何況倫理之

所以建立，全出乎至尊的天主的旨意。

由於人是天主的受造物，他的義務首先

必須指向天主而後涉及世人。只有「十

句話」的十誠，正是按這次序而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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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再說，天主十誠，這些原很適合自

然律的誠命，幾乎可說是自然律的直接

反映，連第三誠（或按其他分法第四

誠）也都是自然律的一面：人應恭敬創

造他們的神一天主。然而十誡既是自然

倫理法律的編饗法典，又何必煩勞天主

屈尊籽貴，降臨西乃山，來這麼隆重宣

佈呢？理由不外是：（a）這樣使人更覺得

遵行十誡就在秉承天命，同時使人更易

避免因應私惰，妄﹛乍誤解，從而自然倫

理法律更可穩定鞏固﹔（b）可使異教人對

十誡所含的道德義務略有認識，從而覺

悟十誡係屬天意和神命﹔（c）使我們對人

類的唯一性更能勘察明瞭，洞悉人類的

同一終向，並為到達這終向的應循大

道。

2.3.3 法律

所謂「約書」（出 20-24 ），大概說

來，便是十誠的詮釋。其他梅瑟五書所

載的法律，雖然有的是在梅瑟死後，有

的在以民進入許地之後才見頒布，但其

制定卻都是按照盟約及梅瑟的精神而施

行的。梅瑟這部偉大的法典，有些直接

屬於倫理的法律，其中也有些是為了應

付當時的歷史環境，有些是為了處理舊

約時代的宗教生活（如禮儀等）。為了

適應這些歷史環境所訂立的法律和宗教

禮節，並非是一成不變的，是以這些法

律和禮儀本身也就成了暫時的。先知們

如依撒意亞，耶肋米亞等，對它們終遭

廢棄一事曾有明晰預言，而且吾主耶穌

（若4:24 ）和他的宗徒，尤其是聖保祿，

也講述得十分清楚：因有以十字架祭獻

建立的新約，舊約及屬於舊約的律例都

該廢除（羅、迦、格前、希）﹔至於倫

理法律，它們既是自然律的表現，當然

只許成全，不能廢除。主耶穌經已清楚

說過：「你們不要以為我來是為廢除法

律或先知，我來不是為廢除，而是為成

全」（瑪 5:17-20 ），這是說，舊約的法

律既包括教條部分，教規部分和教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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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耶穌藉著他的做示補充了教條部

分，藉著法律的真正解說及新誠命，補

充了教規部分，最後以聖事代替預像、

補充了敬禮部分。特別參見羅 10:4﹔迦

3:24﹔哥 2: 17﹔希 10:1 等處。

2.4 先知與倫理

先知們對選民的倫理所持的態度，

總括為四點：

2.4.1 他們宣講道德義務，或斥責人民

的罪過，總是援引天主的盟約和

該盟約的精華：天主十誠。比如

耶肋米亞說過：「你們應聽這盟

約上的話，．．．．．．凡不聽從這盟約

上的話的人，是可咒罵的！這些

話是我在領你們的祖先．．．由埃及

地出來的那天，對你們吩咐

的，．．．．．．」（耶 l 1 :2-5：，參見歐 4:

2﹔依 1:16 20; 58:6,7 等處）

2.4.2 先知們不反對法律，而只反對固

守儀式：如果以民不遵奉天命，

雖然外表上格守禮儀，獻各種祭

品，這一切在天主心目中，已失

去了它們的價值。宗教要旨，尤

其是為與天主結盟的選民，是在

於奉行天主的聖旨，在於與天主
相契合﹔所行的祭蔽，節期或祈

禱，都應是誠於中而形於外的愛

天主的表示，假使沒有誠於中的

愛，那些外表的動作或儀式，便

成了陷人於偽善的媒介，這樣那

些禮儀非但無益，而且為害非

淺。見歐6:4-6﹔亞 4:4 ﹔ 5:21-27 ﹔

米 6:6-8﹔耶 7:4-21 等處。

2.4.3 先知們因為一方面領悟到盟約及

法律的真諦，發覺世人的懦弱幾

乎不可救藥﹔另一方面由於他們

深信天主的話不能落空，更相信

天主是至仁至慈的，所以就漸漸

想到另一項盟約，一個永久的新

盟約，到那時天主會把自己的法

律銘刻在人心版上﹔這樣，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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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也就準備了選民接受那新而永

久的盟約。見耶 31﹔依 42:6 ﹔ 49:

6; 55 :3-5 等處。
2.4.4 此外，先知們也對黑暗社會展開

攻擊。他們保護寡婦，衛護孤兒

弱小。依撒意亞、米該亞、亞毛

斯、耶肋米亞四位，便是在這方

面尤為致力的人物，見依 5:7-30 ﹔

58 ﹔ 59﹔耶 7-10﹔米 3: 1-4﹔亞 3:
9-15 等處。據筆者所知，古時在

這些事上，其他哲學家、演說

家、政治家能肩比先知們的，可

說絕無僅有。事實上，稱他們為

正義的明燈，社會偉大的宣慰者

和良師，不算過誇。

2.5 智者與倫理

先生日們詰誡人民，常是憑藉對天主

的信仰，以及天主和以民所立的盟約而

從事。智者除了憑賴同樣的信仰和盟約

進行這工作外，也重視自經驗所得，並

由其他民族，包括異民在內，而來的智

慧。他們宣講的宗旨，是使聽眾和讀者

能獲得現世和永久的幸福。為了達到這

目的，他們把修身立德之道訓導人，在

理智方面，給人一個清楚的指導，在意

志方面，給人有力的局勉和鼓勵，使人

藉所獲得的知識，善度此生。然而生活

的幸福和圓滿，除認識正確而以哲學與

宗教為基礎的真理外，還要有普通處世

接物的常識和應有的行為，智者都一一

詳予宣講。由此可見，以民的智者，大

概說都時常重視道德，對於舊約時代的

倫理學，他們的作品不愧是個金礦。

3. 結論：舊約倫理的缺點

聖保祿說過：「因為法律本來就不

能成就甚麼，．．．」（希 7: 19 ），並說：

「這樣，法律就成了我們的敢蒙師，領

我們歸於基督，好使我們由於信仰而成

義」（迦3:24 ）。他的話與吾主所說，他

來到世上，並不是要廢除，而是要完成

法律（瑪 5: 17 ），完全吻合。這些話一

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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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證明舊約的法律不齊全，另方面說

明舊約的法律，在等待那要完成它的默

西亞，正如先知們一一尤其是耶肋米亞

←一每次提出那新而永久的盟約時所講

的一樣（見耶 31 ）。可是舊約的法律雖

不完全，它們畢竟是前進的，而且是上

陸的，因為它們引導世人歸於萬物的元
首一一耶穌基督。因此，這不完全，卻

前進而上陸的舊約法律，實是天主上智

安排的結果，正如聖保祿說的：「但屬神

的不是在先，而是屬生靈的，然後續是

屬神的」（格前 l 5:46) 

如果思量這些原則，我們就很難斥

責舊約時代偉大人物的過犯。事實上，

聖而且若瑟、梅瑟、達味等，有時也違犯

了天主的法律﹔離婚及一夫多妻制的鄙

俗，奴隸制度，毀滅法律，惱↑民仇敵

等，這一切無一不表示法律的缺點。同

樣，那些關於潔與不潔的律例，當時或

許有其價值，我們不能妄加責難﹔只因

它們是屬暫時的措施，因此，很容易引

人陷於拘泥虛禮的鄙習，法利塞人就終

於墮入這種虛禮主義之中。總之，舊約

的法律，就其本質而言，還是導人度道

德生活的法律，只要世人篤守先知們的

訓戒，忠誠遵守這些法律，他們也就以

信仰而生活，以信仰而成義，以信仰而

中悅天主。

見 1745 梅瑟、 1253 約書、 923 法律、 37

十誠、 2072盟約、 1884斯多噶派、 453伊壁鳩

魯派，以及有關各種德行、各種罪惡等。

2550 藍玉

Sapphire, Sapphirus 

一種藍色的透明寶石，其質堅細。

這種寶石曾數次見於聖經，但是沒有一

處對它加以清楚的描述，使我們可以得

到一種正確的概念，以別於其他寶石

（見出 24: 10; 28: 18 ; 39: 11 ﹔則 28:13;

1432 

依 54: 1 l ﹔默 21 :19 等）

見 430 玉石。

2551 醫生、醫藥
Doctor, Medicine; Medicus, 
Medicina 

1. 醫生
醫生在古埃及及巴比倫被視為社會

的上等人物（創 50:2 ），在以民之間亦

然（編下 16: 12 ：，德 38:4：，耶 8:22﹔瑪
9: 12﹔谷 5:26 ）古埃及時代，司祭是主

管分施醫藥的人，在舊約中司祭亦應識

辨癥病與其他皮膚病之不同（肋 1 3 : 

2,3 ）﹔但是不同於司祭的醫生在舊約中

亦有所提及（編下 16: 12﹔依 3:7 ：，耶 8:
22 ），尤其在公元前二世紀，他們特別

受人敬重，視為被天主打發來的救星，
聖經並勸人生病時應求醫生診治（德38:

1-5 ）。天主自稱是醫治以民的上主（出

15:26 ），耶穌亦曾將自己的功行與醫生

之善舉相比較（瑪 9:12﹔谷 2: 17﹔路 5:

31 ）。納匣肋人曾用猶太、希臘、羅馬

所熟悉的格言來諷刺耶穌：「醫生，醫

治你自己吧」（路4:23 ），希望他亦在納

臣肋故鄉顯同樣的奇蹟來醫好病人。在

新約中真正指名被稱為醫生的只有路加

一人（哥4: 14 ），這由他的著作上（路、

宗）亦可見到，比如所用的醫學術語

（路4:38 ﹔ 5: 18 ; 8:44; 1 l ：帖， 14:2 ﹔ 18:

25等），及臨床診斷的述說（路4：兒，39 ﹔

8:27-29,43,44; 9:38 40 ; 13:11-13 
等），並對耶穌醫病奇能的敘述等（路

5:15 ; 6:18,19 ; 8:2 ; 9:11; 13:14) 
都證明他是一位精通醫學的人物。

2. 醫藥
雖然在古埃及及巴比倫醫藥相當發

達，但在舊約卻只偶然提及它的用途。

除了多6:4謂「魚膽、心和肝能作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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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材」外，其他的醫藥大都來自草本植

物：以無花果餅醫治外傷、瘡傷（依38:

21 ﹔列下 20:7 ），或以基肋阿得的膏藥

（即一種香料所製成者）（耶 8:22 ﹔ 46:

11 ）、酒及油（依 1 :6：，見路 10:34 ）。

其他許多植物、草木及它們的葉、花、

皮、根等，亦都是藥材的來源（創 30:

14﹔則 47: 12﹔智 7:20 ）。再者梅瑟法

律上規定的許多洗禮，及對於動物潔與

不潔的分辨，雖說主要的動機是出於宗

教，但不可否認的，衛生的講究，疾病

的預防及全民族的健康，亦佔其法律訂

立的重要成份。

3. 醫學手術
關於此點我們所知者，猶如聖經上

的藥材，寥寥無幾。但是容易簡單的手

術，似乎是有的，比如炙灼、瘡傷之封

口、拆骨之結連等。最普遍的手術是割

損，它除了有衛生的意義外，也是宗教

上的儀式。至於手術的技術’我們則一

無所知。

2552 鎧甲

Breastplate, Lorica 

一種自衛武器，在舊約中提及它的

地方並不多。在以民的歷史上最初使用

它的，似乎只眼於君王及將官（撒上 17:

38﹔列上 22:34 ），後來才普及於士兵

（編下 26:14 ），甚致平民需要時也利用

它來自衛（厄下 4: 10 ）。這種武器並非
出自以民，而是泊來品。它的構造是將

銅或鐵片縫在以皮革，或布匹所作成的

軍衣上而成。軍衣有領及短袖，長度則

因時而變，普通是至膝蓋為標準。這些

鋼鐵猶如魚鱗，故有「鱗片衣」或「鎧

衣」之稱（撒上 17:5 ）。安提約古四世

亦曾用它來裝備自己的軍隊（加上 6:

35) 

鎧甲亦有其象徵的意義：「上主身

穿正義作鎧甲」（依 59: 17﹔參見得前 5:

8 ），是為進攻襲擊的象徵。「穿上正義

作甲」（弗6: 14 ），在此處由上下文我們

知道有自衛防禦的意義，即為抵抗惡魔

的陰謀與襲擊。

見 915 武器、 203 天主的全副武裝。

2553 雛鑄

Young Pigeon, Pullus Co/umbae 
見 2537 鴿子。

2554 雜集

Hagiographs, Hagiographa 

猶太人慣將聖經分成三集，即法

律、先知及雜集。這種分法已清楚見於

德訓篇的序言。所謂雜集包括下列諸

書：聖詠集、接言、約伯傳、五卷經

（即：雅歌、盧德傳、哀歌、 WI/道篇、

艾斯德爾），以及達尼爾、厄上、厄下
和編上、編下。基督教會更將德哥︱︱篇及

加上、加下加入這一集中。雜集一詞在

原文上的意思是「聖典」、「聖書」或

「聖著作」。這名稱出自熱羅尼莫。

見 2087 聖經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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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雄雞：是印度出產的一種動物。

在撒羅滿時代，可能已由巴比倫

及波斯而進入了聖地（列上 I 0: 
22 ）。聖經上有兩個不太清楚的

名詞，許多學者譯作雄雞，思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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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本亦然（鐵30:31﹔約38:36 ）。

耶穌論及他的再臨（谷 13:35 ）及

怕多祿背主時，曾提到「雞鳴」

（瑪26:34,74, 75 ），馬爾谷更清楚
的指出夜間的雞鳴有兩次（谷 14:

30’的，72 ）。考古學家基於他們在

米茲培（見蘇 18:26 ，即今之納斯

貝（ Tel Nasb的）廢墟）及基貝

紅考察挖掘的結果，已肯定在舊

約時代的巴力斯坦已有了雄雞。

(2) 母雞：在舊約中向未提及過母

雞，新約中只在瑪23:37及其相對

的經文中路13:34提過母雞，作為

母愛的象徵。

2556 蘊鳴

Cock-c「ow, Galli Cantus 
見 2555 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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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刑第一次見於聖經是在安提約古

迫害猶太教民時，他曾以鞭子和牛筋來

痛打瑪加伯母子八人（加下7: 1 ）。在此

之前，即在羅馬人征服聖地之前，猶太

人的刑罰大都只是棍刑（申 22:13 －門，

25:2﹔肋 19:20﹔鐵 10:13 ）。
鞭子的構造是以或粗或細的數根皮

條作成，皮條上繫有骨塊，或在其尖端

縛以鉛球﹔細的皮鞭較粗者更為厲害，

因為易使犯人的皮膚破裂。這種羅馬人
首創的新式刑罰之厲害與否在於：

( 1 ）鞭子的粗細，

(2 ）會l子手用力的輕重，

( 3 ）及心理上所受恥辱的大小而定。
按古羅馬作家的證明，受鞭刑的人

1434 

十之八、九都會死亡，可見其如何厲

害。後來法利塞人為避免使人死亡，規

定只可打四十鞭，但又怕數錯，故後來

只准打三十九鞭（格後 1 1 :24 ）。米市納
謂三十九鞭的分法是：胸部十三鞭，背

部兩邊各十三鞭（猶太經典正文）

接受鞭刑的犯人有三種：

( 1) 犯過及叛變的奴隸和犯嚴重軍紀

的士兵及逃兵﹔

(2 ）拷打不招或不作口供的犯人，

( 3 ）死囚在赴法場之前先受鞭刑。

此後者是耶穌所受的鞭JTU C 瑪 27:

26 ）。這是一種十分殘忍及羞恥的刑

罰，故後來的頗爾季雅法律 （ Lex Por

cia ）禁止鞭打羅馬公民。大概在猶太人

的會堂中的法律學士們，對犯法猶太人

有權執行鞭刑（瑪 10: 17 ﹔ 23:34﹔谷 13:

9﹔宗 5:40 ﹔ 22: 19 ），但一定沒有羅馬
人的鞭刑那麼厲害。保祿亦承認曾受猶

太人鞭打五次（格後 l 1 :24) 

見 1298 耶穌苦難史。

2558 題銘

Title, Titu/us 

「題銘」原是一拉丁字，希臘文作

“Tit/os”，本不見於七十賢士譯本，就
希臘文而言，此字只見於新約，而且只

用了一次，即若 19:19 20 。拉于通行

本，在新約內，除若19:12-20外，尚有

谷的：26 ，但原文卻作“epigraphe”（牌

題）。至於舊約，則屢見不鮮，意義繁

多，基本意義不外是記念，或用以指石

喝、石柱（創 28:18,22 ﹔ 31 :45 ; 35:14; 
加上14:26 ），或用以指墓碑或記念碑：

墓碑（創 35:20﹔列下 23: 17 ），記念碑

（出 24:4﹔撒下 18: 18﹔依 19:19 ），或

用以指神像、偶像 (ij力 26: 1 ; 戶 33:

52 ），或用以指記號（則 39: 15 ）。原文

用字不同，希臘七十賢士譯本用字亦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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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但拉丁通行本概譯作“Titu/us”。

2559 顏色

Colour, Color 

希伯來文，指示顏色的專用名詞，

是很少的，所有者多半是光明與黑暗、

明亮與暗淡的對比而已。聖經上所提及

的顏色不外下例幾種：

1. 白色

是貞潔（谷 16:5 ﹔ 默 3:4 ﹔ 19: 

11, 14 ）、勝利（默 6:2 ）、喜樂（訓 9:

8 ）、無罪（依 1: 18 ）、高貴大方（艾 8:

15 ）的象徵。聖經上提及有白色的事物

很多，諸如白色細麻及其他數種衣料的

顏色（艾 I :6﹔訓 9:8 等）。有白色的奶

（創 49: 12 ）、瑪納（出 16:31 ）、牙齒

（創 49:12 ）、雪（出 4:6﹔戶 12: 10﹔詠

51 :9 等）、麵包（創40: 16 ）、牆壁（瑪

23:27﹔宗 23:3 ）、月亮（依 30:26﹔歌

6: 10 ）、驢子（民 5: 10 ），並有白裡帶

紅的斑痕（肋 13 :24 ），面色蒼白的產婦

（耶 30:6)

2. 綠色
是興隆茂盛的象徵（約的：32﹔詠

92:1 5﹔耶 l I: 16 ﹔ 17：永遠 4:8 等）
此外，聖經上記載有綠色的事物，如有

綠色的草（創 1 :30 ﹔ 9:3﹔出 10:5﹔谷 6:

39﹔默 8:7等）、回國及花園（申 11: 10 ; 

列上 21 :2﹔歌 6: 11 ），綠色的樹葉及未

成熟的果實（申 12:2﹔約 39:8﹔依 57:

5﹔耶2:20 ﹔ 17:8等）。其次，有淺綠及
黃綠的分別（肋 13:49﹔詠 68: 14) 

3. 紅色
是含有生命的血液（列下去泣，依

63:2,3 ），戰爭、死亡（默 6:4 ）及罪惡

（依 1: 18 ）的象徵。紅色的事物：有紅色

2559 - 2560 

的珊瑚（哀4:7 ）、酒（依的：2 ）、調味

品（創25:30 ）﹔動物如紅牛（戶 19:2 ）、

紅馬（僅 1:8 ﹔ 6:2,3 ）﹔呈紅色的初生嬰

兒（創25:25 ），有血色的青年（撒上 16:

12; 17:42 ）等。

4. 黑色
有黑色的為（匣 6:2,6﹔默 6:5)

黑色的綿羊（創30:32等）、頭髮（肋 13:

31 ﹔歌 5: 1 l ﹔瑪 5: 36 ）、烏鴉（歌 5:

11 ）、夜晚（耶 4:28﹔哀 4:8﹔岳 2:10 ﹔

3:14等）及黑色的女郎（歌 l :5 ）。黑色

有災難及喪亡的象徵意義（區6:2,6﹔默

6:5) 

十九畫

2560 曠野﹝荒野！
Wilderness Desertum 
[Desert] 

1. 舊約中的曠野

所謂巴力斯坦的曠野，並不是我們

平常所想像的荒沙赤地，而幾乎全部是

屬石灰石的山崗地帶，因缺乏雨分或土

質惡劣，而成為荒野地帶。聖經上稱之

謂曠野，但這些曠野並不是絕對性的，

因為考古及地質學家告訴我們，在現在

或聖經上所稱的曠野地區，古時亦曾有

過人煙及文化的存在，是以並非人不能

生存的曠野。聖經上為指示曠野所用的

名詞頗為豐富，今簡述如下：

1.1 「米得巴爾」（ Midbar) 
原是指一片廣大、可用為牧業的平

原而言（撒上 17:28﹔詠 65: 13﹔依 42:

1 l ﹔耶 23: 10：，岳 1: 19 ﹔ 2:22 ），其次才

是指不毛之地，或沙漠地區而言（創 14:

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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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出 3: 1 ﹔申 11 :24﹔撒上 24:2﹔列上

19: 15﹔依 32: 15 ; 35: 1 等），另外亦有
寓意的用法，即為表示悽慘荒涼，貧乏

荒蕪之意（依 14: 17﹔耶 2:31 ﹔歐 2:5

等）

1.2 「阿辣巴」（ Arabah) 
意謂「曠野，悽涼、無人煙地

區」’加以冠詞則格外是指阿辣巴及阿

辣巳河而言（亞 6: 14 ）。此字原有遙遠

的乾枯地區之意，故此多次與「米得巴

爾」通用（依 33:9 ﹔ 35:1,6; 40:3 ; 41: 

19 ; 51 :3﹔耶 2:6 等）

1.3 「耶熹孟」（ Yeshmon) 
即曠野之地（申 32: 10﹔詠 68:5) , 

有時同「米得巴爾」對用（詠78:40 ﹔ 106:

14 ﹔ 107:4﹔依 43:19,20 ），若加以冠詞

則變成固有地名（撒上 23:19,24 ﹔ 26:

1,3 ，見希伯來文）。此外尚有一些其他

指曠野的代用名詞，如「空曠」’「乾

旱之地」’「凋零之區」等。

2. 新約
舊約中的曠野意義仍沿用於新約，

所不同者是新約除了「猶大曠野」外，

從未提及其他任何固定的曠野，並且有

些地方「曠野」與清靜之地意悶。

3. 曠野的蒙體意義

曠野象徵天主的懲罰，天不降雨，

地無出產，先知們慣用此種意義（依 6:

11,12 ﹔ 13 夕，20-22 ﹔ 34:10-17 ：，耶 19:

10 ﹔ 17:6﹔哀5: 1 k 則6:14 ﹔ 26: 19; 29: 
9﹔索2: 13﹔默 17:3 ），人居之地將滿布

鶴鳴、駝鳥、魎魎、華才狼及野狗（依 13:

20-22 ﹔ 34:11-16﹔索2:14：，路8:29 ﹔ l 1: 
24﹔默 18:2 ），但在默西亞時代曠野將

變成美麗的田園（依 32:15-17 ﹔ 25: 

1,2,6,7 ; 41:18,19) 
以民四十年的曠野生活，在宗教上

為以民的子孫有著重大的記念意義。它

是天主向以民表示愛情結盟的黃金時代

（申 32:10-12﹔歐 2：峙，訓，22 ）。若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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曠野度過數年苦修生活之後，便在約但

河附近的曠野地帶，開始他的傳教生活

（路 1:80 ﹔ 2:4 ）。耶穌受洗後，亦在曠

野的晝夜禁食及受魔鬼的試探（瑪4: 1-

11 ﹔路 4:1-13 ）。耶穌多次躲避群眾，

走向曠野去祈禱，並在曠野兩次顯增餅

的奇蹟，用以證明他是賜給真「瑪納」

（指聖體聖事）的默西亞（谷 l :35,45 ; 6 

31-41 ﹔若 6:26-40 ）。默示錄的作者神

視中見默西亞的母親一一教會，在生子

後逃避至曠野，象徵的記念厄里亞在曠

野中的避難（默 12:6)

2561 瀝青

Pitch, Bitumen 

這一名詞在舊約中有不同的字眼來

表示，思高譯本通譯作「瀝青」。瀝青

主要的功用是防水入侵，如創6: 14諾厄

以瀝青來塗抹大船的外身﹔出 2:3 梅瑟

的姐姐以瀝青來塗於草籃內外，免＊浸

入，為拯救小梅瑟的命﹔依34:9則謂上

主將以燃燒的瀝青來懲罰厄東地區。

2562 羅得﹝里達﹞

城名，有「爭辯」之意（？）。見

於舊約及新約，位於色斐拉平原，屬本
雅明支派（編上 8: 12 ）。充軍之後與則

魯、巴貝耳一同歸來的本雅明支派人，曾

重建此城（厄上 2:23﹔厄下 7:37 ﹔ l 1: 
35 ）。希臘文化時代，此城稱為里達。

德默特琉二世將之賜與呈送重禮的猶大

約納堂（加上 11 :34 ）。新約仍沿用里達

城名。在這裡伯多祿治好了一個名叫艾

乃阿的臥病八年的癱瘓者（宗 9: 3 2-

35 ）。現在此城名羅得，位於現今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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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國的雅法城（即聖經上的約培）西南

約十七公里處。

2563 羅依

女人名，是一希臘名字，意謂「美

好」’保祿弟子弟茂德的外祖母，曾受
到保祿的讚揚，因為她具有堅強的信德

（弟後 l :5 ）。她是一位猶太婦女，大約

在 45 年上，當保祿傳教路過呂斯特辣

時，同女兒歐尼刻起領洗入教（宗 16:

I ) 

2564 羅馬

Rome Roma 

羅馬是歐洲古文化的中心，它的歷

史相當悠長且複雜。當然在這裡我們不

能、也不需毒述，我們所討論的只是與

聖經有關的羅馬。羅馬最早見於聖經之

處，應是達 l 1:30 ，以基廷的名字出

現。當猶太人首次聽到羅馬人扣留敘利

亞首領的事蹟時（加上 I: I 0 ; 7: I ），心

中大喜﹔又惑於他們輝煌戰績，一心傾

向羅馬人（加上 8: 1-6 ）希望惜與羅馬聯

盟而擺脫敘利亞人長久的壓迫。於是先

後有猶大（加上 8:17-32 ）、約納堂（加

上 12: 1-4, 16 ）以及息孟（加上 14:16-24)

的從中周旋，為同羅馬人結成聯盟而奔

走努力。其結果是羅馬帝國內的一切猶

太人，在受著羅馬人的特殊保護（加上

的： l 5 24 ），其實這無形中將猶太造成

了羅馬的保護國，質言之，成了羅馬的

屬國。雖然羅馬的兵力還沒有直接侵入

聖地，但是曾幾何時，終於公元前63年

羅馬大將龐培的軍隊，以平息阿黎斯托

步羅第二及其兄依爾卡諾的戰爭為藉

2563 - 2564 

口，攻估了耶路撒冷。自此羅馬人開始

正式統治巴力斯坦地區，公元前40年，

羅馬人委任大黑落德為猶太人王。他死
後（公元前四年）其國士一分為三，由

他三個兒子來管理。十年後猶太分封侯

阿爾赫勞被革職，由羅馬總督來管轄。

當公元前 63 年龐培佔領耶京時，

將一批猶太人擔往羅馬為奴，但這批人

不久即獲得了自由，留居於羅馬，但在

這之前，早已有一批富有冒險性的猶太

人遷來羅馬居住，以經商謀生。按西塞

祿的記載，他們是一個相當富裕的團

體，並勸當時執政者應善待他們，免生
暴動。果然凱撒對他們大施恩惠，致使

凱撒死後，仍有不少猶太人不時到他的

墳墓上去憑弔。這批富有的猶太人且每

年捐獻金錢，救濟耶京，這時他們大家
集中居於羅馬的特辣斯﹔武外勒

(Trastevere ）區，在奧古斯都皇帝時

代，猶太僑民已達八千人之多。但在提
庇留皇帝時代（公元 14-37 ），羅馬的猶

太僑民曾受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打擊。由

於→件貪污案的發生，於公元19年約四

千猶太人被逐出羅馬，驅往撒爾狄尼雅

(Sardinia ）居住，但在30年上，又獲准

回羅馬居住。 49年上喀勞狄皇帝由於在

猶太人間因宣傳福音而發生動亂，再度

將他們逐出羅馬，在這批被逐的人中，

有後來在格林多與保祿結識的阿桂拉和

他的妻子普黎史拉（宗 18:2)

羅馬基督教會的誕生很可能是在怕

多而是和保祿來到羅馬以前的事。五旬節

日就有不少的羅馬猶太僑民，在耶京見

到了聖神降臨的事蹟，聽到了伯多祿的

宣講，知道了一些耶穌苦難、死亡及復

活的道理（宗 2:10,41 ）。無疑這批人在

回到羅馬之後，一定將祖國發生的這些

事蹟，傳告與其他的猶太僑民，以及其

他的羅馬人。所以在保祿到達羅馬之
前，已在他的書信上，清楚地論及羅馬

的教友（羅 l :7 ）。保祿在凱撒勒雅被猶

太人告發，要求去羅馬受審（宗 2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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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公元61 年保祿被解來羅馬，曾被

囚兩年之久。在這期間保祿曾多次召集

了被逐後仍留在羅馬的一些猶太人的首

領講話（宗28: 17 ），其目的不外是希望

他們能接受福音，但結果似乎很不理

想。從那時猶太人與自外教回頭的羅馬

教友之間，劃分了一清楚的界限，基督

教再不是屬於猶太人的一個派別。

按古來的傳說，若望宗徒曾在羅為

被判受油煎之死刑，但是奇蹟地未受損

害，乃被充軍至帕特摩島，在那裡寫了

他的默示錄一書（ 1 :9 ）。在新約上提到

了不少羅馬教友的名字，其中最主要者

是阿桂拉及普黎史拉夫婦二人，甚致有

人謂他們是羅馬教會的創始人。

末後，按自古的傳說，伯多綠、保

祿二位宗徒都是在羅馬為主捐軀致命而

死。

見 614 伯多祿、 1108 保祿。

2565 羅馬書

Epistle to the Romans, 
Epistola ad Romanos 

本書命意高深，文字精鍊，議論取

譬，有條不紊，實是保祿精心結構之

作。今將此巨著的原委、內容等問題，

分為六點。至於本書的正經性和作者問

題，無需多贅，因事實上，現在誰也不

敢否認羅馬書是外邦宗徒保線的著作。

1. 緣起和目的
保祿致書羅馬教會的動機，和致書

其他教會的動機不同﹔致書其他教會，

可說是由外在原因所驅使，致書羅馬教

會卻是由內在因素所促成。蘭賽

(Ramsay ）和一些學者，認為保祿自己

為羅馬公民，和被召負有歸化外邦人的

使命，在他傳教開始，即第一次傳教行

程時（公元 44-49 年），就決意要到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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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去，他好像感到自己有歸化羅馬帝國

的必要和責任。蘭氏此說，用意雖佳，

但不能成立，因為沒有可靠的證據，但

若說在第三次傳教行程中（ 53-58年）保

祿有此決心，卻有一些很可靠的證據：

宗 19:21 記載：「這些事以後，保祿決

意要經過馬其頓和阿哈雅往耶路撒冷去

說：我在到那裡以後，也該看看羅

馬」。保祿在羅中有好幾處也提起這種

去羅馬的決心，如 1: 8-17 ﹔ 15:22-33 。

給羅馬人宣講福音，在這位外邦人的宗

高表現。他的這種決心，也得到了吾主

的認可（宗23: 11 ）﹔因此，他認為去羅

馬既是耶穌的旨意，所有一切阻礙他難

以實現的事，就都是出於撒彈（ 1 : 

13,15,22 ﹔ 16:20 ，參閱得前 2: 18 ）。再

進一步說．保祿原來不肯在別人傳教的

地方去宣講福音（ 15:20 ），可是，在已

有人傳教的羅馬，卻是例外：他覺得自

己是外邦人的宗徒，在外邦人的京都給

人宣講基督是他的責任，況且耶穌自己

也要他在羅馬給自己作證。為了這兩個

原故，保綠應該到羅馬去。但在此要注

意保祿的謙虛﹔他告訴讀者，自己到京

都去，是為能因著他與他們共有的信

德，同得安慰（ 1:9-12 ）。原來羅馬信

友的信i霄，因羅馬是四通八達的京都，

使因此聞名天下（ 1 :8 ）。關於保祿在外
邦人中傳教的功績，至少在基督內的各

地教會中，尤其在羅馬己早有所聞（宗

28:14-16 ）。保祿除了自己所建立的教

會外，沒有第二處受到如在羅馬那樣熱

烈的歡迎。保祿要往這座瀰漫外教主義

的帝國京都以前，先寫了一封自我介紹

信，在此信中將「自己福音」的綱要，

預告羅馬人。這福音的綱要十分適合當

時羅馬賢哲所倡導的「大同主義」和「人

文主義」

（呆ffi是對他們宣稱全人類都墮落了，

人只憑自己的力量，絕不能得救﹔只有

創造宇宙萬物的天主，藉著自己的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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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才能拯救人類脫離罪惡。在

人方面，為獲得救恩，並不是很難的

事，也不需要守煩瑣的梅瑟法律，只要

信仰就夠了，即是說，人該以忠誠純潔

的信心接受天主的恩賜，就必然得救，

因為世俗的哲學、權勢和法律，對人的

得救，是無能為力，換句話說，人自己

不能拯救自己。像這樣高深的道理，也

許本書的收閱人，不能完全了解，就是

在兩千年後的我們，還是一樣不能完全

了解，只能夠說本書是聖教會神學和基

督文化的基礎。

2. 內容與分析
本書主題是論「人皆有罪」，無論

是外邦人或猶太人「都失掉了天主的光

榮」（ 3:23 ）﹔外邦人的罪特別是指假智

慧，「他們以不義抑制了基督」（ I : 

18 ）﹔猶太人的罪特別是指假仁義，他

們禁止人作的事，反而自己都作了。為

什麼人都犯了罪？保祿在 5: 12 討論述

了這原因：因著亞當的罪，罪惡便侵入

了這世界：從而因著罪而產生了死亡，

所以一切人都應當死，這是因為人們都

犯了罪。保祿隨後又由一切人都要受審

判的道理上，而證明人皆有罪。人既然

都有罪，並且對自己的罪又必須負責

任，那麼，世間的每個人都須賴天主救

贖之恩，方能得救。保祿在 3:21-25 講

論獲救的唯一辦法是：人憑信德，賴耶

穌寶血救贖的功勞，才能成義而得救。

人得救唯一辦法既如上述，所以外邦人
所誇耀的智慧，猶太人所矜恃的割損

禮，對於得救都無濟於事。人得救，並

不是憑人自己的作為，也不是憑人守什

麼法律，更不是憑人自己的知識才學，

而只是憑人的虛心受教，全心全意信賴

天主。
人全心全意信賴天主就能成義：因

為天主只有一個，他不僅是猶太人的天

主，也是外邦人的天主﹔他便受割損的

人藉著信德成義，也使未受割損的人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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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信德成義（ 3 :29,30 ）。保祿為聞發這

不容懷疑的大道理，首先引證亞巴郎成

義的事實為證﹒「亞巴郎信了天主，天

主就以此算為他的正義」（ 4: 3 ﹔創 15:

6 ）﹔隨後引證達味（聖詠 32:1 ）「罪惡

蒙赦免，．．．．．．這人是有福的」（ 4:7) 

嚴格地說：「信德」雖不是非得賞報不

可的行為，但是因為人全心信賴了天

主，而天主就喜歡他，賞賜他，使他成

義，就如同使亞巳郎成義一樣。

（呆線之所以引證亞巳郎為信賴主的

模範，第一、因為他的一生事跡是猶太

人所最景仰的﹔第二、因為他是我們人
類信德的始祖。怎麼說他是外邦人信仰

者的模範和始祖呢？論信德，他是外邦

人的精神的始祖，因為原來他成義的時

候，還沒有受到割損。他是猶太人的始

祖，就血統而言，猶太人原是他的子

孫。保祿所論述的是完全按照耶穌所論

的：如果猶太人不效法亞巴郎的信德，

只憑血統不能獲救（若8:37-40 ）：血統

不是只有權利而沒有義務的。

保祿為證明這道理，哥︱證亞巴郎的

事跡，免不了與猶太主義保守派發生爭

執。羅干日 l11!!雖然都是與這一派人的論

戰，但二害的表現卻不同：前者和平、

莊嚴、依理論作深入的辯論﹔後者卻含

有激烈憤慨的成份。此外，二書的著重

點也不同：迦著重「恩許」，而羅則著

重「成義」與「正義」。就「法律」的

意義說，二書也有分別：在迦是狹義

的，幾乎不離梅瑟法律﹔在羅卻是廣義

的，不但談梅瑟法律和自然法律，也談

一般人為的法律（ 7)
保祿對罪惡的根本來源 亞當的

罪和死，在羅比在迦闡發得更為深刻﹔

對於控制罪惡的原因，前者比後者也講

得更明晰：人因受洗有份於耶穌基督的

聖死與復活（ 6 ）。敗壞的人性在罪惡權

勢下，固然非常悲慘，但復原後的人，

即成義的人，在聖神領導之下，卻非常

幸福（ 7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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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猶太民族的問題，在迦 4: 21-

31的結論是黑暗和悲慘的﹔但在羅弘11

卻有一篇神學上的闡述，給以色列預告

一個光明的結局：他們早晚要歸依耶穌

他們的默西亞，早晚終必得救。天

主決沒錯選以色列作自己的百姓﹔天主
的召選之恩是無比的廣大，將來必有一

天，以色列全體百姓要向自己的默西亞

呼喊說：「因主名而來的，當受讚頌」

（路 13:35)

本書第三部份（ 12-16 ）所論述的是

倫理法則。本來沒有什麼難理解的，但

有兩點必須略加討論．一是對軟弱弟兄

飲食的規則，二是基督徒應如何服從政

府。關於前者保祿在格前 8論吃祭肉的

問題上，已定下了一個原則：對待軟弱

的，應當以愛德的誠命為標準﹔關於後

者，保祿如伯多祿訂下了一個相似的原

則：只要事不違反天主的誡命，基督徒

有出於良心服從政府的義務（弟後 2 和
伯前 2:13-15)

上面關於本書的內容所論述的，不

是按章節的次序，而是按理論的邏輯次

序﹔這樣論述它的內容，可以窺見保祿

的心理，以及他在口授時所根據的原

則。如果按章節的次序來劃分本書，大

致可分為三大段：

2.1 序文（ 1:1-15)
保誰在序文中陳述本書的原委之

後，即道出了本書的主題：所有的人，

無論是外邦人或猶太人，只有以信仰基

督的福音，才能得救（ 1:16-17)

2.2 第一段

人因信德成義而得救（ I: 18 ; 8: 

39) 

2.2. I 人類在蒙受救贖之前的狀況：外

邦人（！： 18-32 ）和猶太人都犯了

罪（ 2:1 3:20 ），天主使他們成

義，拯救他們，不藉法律而只憑

信德（ 3:21 4:25) 

2.2.2 成義的效果：人成義之後，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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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天主和好，對天主有依靠的心

( 5 ）﹔擺脫罪惡（ 6 ），脫離了

梅瑟的法律（ 7) ﹔是天主的兒

女，常有天主聖神引導維護，死

後獲得永生（ 8) 

2.3 第二段
以色列選民的權利問題（ 9-11 ) 

天主對選民始終是忠信而正義的

(9 ）﹔選民因拒絕了默西亞而遭到天主

的檳棄，全是咎由自取（ 10 ）﹔選民的

被棄僅是局部和暫時的，這是天主深奧

難明的旨意（ 11 ) 

2.4 第三段

基督徒生活的規律（ 12:115:13 ）。

論基督徒的節制與忠於職守（ 12：卜

8 ）﹔論對天主與對人的愛德（ 12: 9 
21 ）﹔論作國民的職責（ 13:1-7) ﹔專

論愛人和戒惡行善的方法（ 13:814 ）﹔

論對待軟弱弟兄的規矩（ 14：卜 15: 13 ）。

2.5 結論（ 15:14-16:27) 
給讀者預告自己的行程計劃（ 15: 

14 33 ）﹔向一些知名的信友問安（ 16: 

1-24 ）﹔莊嚴的讚頌辭（ 16:25-27) 

3 完整性

關於本書的完整性，只對最後兩章

發生了不少的爭執：

3.1 有些古抄本，如 L 號卷和一些小

字抄卷，缺少最後兩章﹔

3.2 最後兩章所論的似乎與前十四章
不很相符合﹔

3.3 瑪爾強所編新約經目（ Canon Mar

cionis ）也缺最後兩章﹔德都良也

似乎沒有見過﹔

3.4 類似的結論曾重見四次（ 15: 33: 

16:20; 16:24; 16:25 27) 
3.5 16章所問候的人大半是亞細亞人，

況且保祿從未到過羅馬，如何能夠

認識羅馬教會這麼多的人？

雖然有些反對理由，但無礙於本書

的完整性，因為極大多數的抄卷和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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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都載有的﹔ 16兩章。至於那似乎重

覆的四個結論，可以這樣來解釋： 15:33

的結論，只是中間一段的結尾語，如在

7:25; 11:36 ; 15: 13﹔得前 3: 11-13﹔得

後2: 15等處所有的結尾語一樣，不能算

是全書的總結。 16:24 內的結尾語，很

似乎是一插旬，所以實際上只有 16: 20 
和 16:27 這兩個結論。對於這兩個結論

的來源，學者們這樣推測：保祿寫到

16:20 己算結束了全書，但又想起自己

同伴也應向羅馬信友間安，便叉口授了

16:21-24的問安語﹔既然加上了這四節

問安的話，必須另作一個結論，如此保

祿叉口授或親筆寫了 16:25-27這莊嚴的

讚頌辭。這三節很適合全羅馬書的內

容，若說不屬於保祿，實在令人難以置

信。

根據瑪爾強所編的新約經目來決定

何處屬於保祿原著，何處不是原著，理

由不很充足，因為誰也知道聖教會初興

時的這個異端派的頭目，對於新約的經

文曾任意刪改過。至於德都良在反瑪爾

強一書中寫的「在結束時」的一句話（ in

“clausulα．” cf. Adν. Marcionem V. 
14 ），有些校訂學者以為是指羅 14的結

束語。但德氏此語含糊不淆，不能憑此

「含糊不清」的話去武斷德氏不承認羅

15: I 6 兩章。即使退一步來說，倘若德
氏的話真含有這種「否認」的意思’問

題也不難解答。可能他當時手邊的抄

卷，是專為舉行宗教儀式時用的經書。

至於禮儀書為什麼省略本書最後兩章，

是因為其中只敘述個人的消息和向人間

安的人名，不宜在禮儀中誦讀，就如今

日希臘教會的禮儀書（ Synaxarium) 

中，五旬主日瞻禮七的「書信」是取自

羅 14:19-23 與 16:25『27﹔由此可以證明

古時也可能是如此。

4 作品的時代興地點

學者大都公認本書或是寫於公元57

年，或更好說是寫於 58 年與 59 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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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這主張可由本書和宗的內證來證

明：「你們的信德為全世界所共知」（ I: 
8 ），由此語可知羅馬教會的創立至少

已有若干年了﹔「我已多次決定要往你
們那裡去」（ I: 13 ），這句話似乎不能肯

定是指宗23: I l耶穌給保祿所說的：「你

放心吧！你怎樣在耶路撒冷為我作證，

也該怎樣在羅馬為我作證」。 l : 13 所說
的，是指他在第三次傳教行程中，才決

定去羅馬的主意而言：「我在到那裡以

後，也該看看羅馬」。（宗 19:21)

保祿既然多次決定要去羅馬，那麼

決定這主意可能是在第二次傳教行程

中。不過，保祿在說羅l :13的話時，是

在第三次傳教行程中的末年，即五八年
初。又從9-1 l章保祿討論以民得救的問

題看來，以民已大部份拒絕耶穌為他們

所盼望的默西亞。這情形無疑地顯示耶

路撒冷公會議（ 50 年）早已過去，並且

由（ 15:19-29 ）所述在各地傳福音的事，

證明保祿傳教工作已有若干年了，由此
也可推斷本書似乎是寫於 58 年。

關於寫作的地點，我們可由 16:21-

23三節中所提到的弟茂德、路基約、雅

松、索息、帕特（宗 20:4 ）、加約（格前

I: 14, 15 ）、厄辣斯托（宗 19:22﹔弟後
4: 20 ），並由本書內容所述的許多背

景，推斷本書是寫於格林多城。此亦見

載於一些古抄卷，如L號、 35號等，在

結尾處所加的結語「．．．．．．寫於格林多，

托耕格勒教會的女執事福依貝帶

去．．．．．．」或「．．．．．．特爾爵執筆代書，福

依貝由格林多帶去」。格林多是本書寫

作的地點這一說，似乎已成定論。以前

雖曾有些學者提出斐理伯城，或廣泛地

說馬其頓省是本書寫作地點﹔但這一說

沒有多大的根據，為此，現在的學者一

致認為格林多是本書的寫作地點。

5. 收信人
本書是寫給羅馬的基督徒，已是不

容懷疑的問題﹔雖然有三個抄卷（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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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公元十世紀的大字抄卷G號，兩個是

十一世紀的小字抄卷）在 l :7缺：「在羅
馬」一語，但其它所有的抄卷和譯本

至第十世紀共有幾百種之多，都載

有此語﹔並且都有：「致羅馬人書」

(Pros Romaious ） 的題名，又由經文所

述更能證明收信人為羅馬人。 15 ﹔ 16兩

章照上面所述既屬原著，那麼由 15: 14-

33所述看來，收信人不能不是羅馬人，

因此不須再討論此問題。

現在這裡要討論的問題是：羅馬的

基督信徒是外邦人，還是猶太人？至於

羅馬教會的起源，見羅馬條。按宗2:10:

II 的記載，羅馬教會的首批信友似乎是

由猶太教歸化的﹔再從經外文獻證明，

公元一世紀的上半期，在羅馬計有六萬

猶太僑民﹔考古學家亦證明在羅馬有許

多猶太人的會堂，其中十三座的遺物尚

存留至今。此外還有幾處他們的墓地﹔

且由所發掘的希伯來碑文，甚至知道猶

太僑民居住在那些城區內。喀勞狄皇帝

在位時（公元41 至 54年），羅馬已有不

少的基督徒了（宗 18:2 ）。約公元 50年
左右塔路斯（按塔路斯的原著已失，今

有集逸本稱： Testimonium Thallus,cf.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ed. 

Mueller, III, pag. 519 ）曾提起耶穌受苦

難和耶穌斷氣時，太陽無光，遍地黑暗

的事，這似乎在羅馬是家喻戶曉的了。

塔路斯是寫實錄的史宮，他解釋這「黑

暗」的現象，並不是超自然的奇蹟，而

只是一種平常的日蝕而已。

如果在聖加里斯托瑩窟中發現的朋

頗尼雅（ Pomponia ），與塔西位（ Tacitus,

Annal es XIII,32 ）所提到的朋頗尼雅

( Pomponia Graecina ）同是一人，那麼，

喀勞狄在位第一年，羅馬貴族中就已有

人信奉基督教的了，這是一件極可能的

事。並且一些考古學家與史學家，如 De

Rossi, Profumo, Marucchi, Allard, 

Stevenson （等，都認為公元40年以後，

信奉基督教的不但是猶太人，也有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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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邦人。在這些外邦人中有主人，也有

奴隸﹔因此，在后祿皇帝第一次迫害聖

教會時，塔西﹛它竟用「極眾」

(Mu/tit叫oingens ） 字眼，來形容基督徒

的數目。

讀過本書的人，一定會感覺到．

5.1 羅馬的信友中有猶太人，也有外邦

人（ 1:1 7,16-32 ; 2: 1-29尤其是9:

24 ; 11:13,15,24,25,32 ; 14 ; 15: 1-
12) ; 16 章中所問候的信友的名

字，有希伯來名字，有希臘名字，

也有羅馬名字。

5.2 本書的內容證明收信人是信奉基督

的猶太人和外邦人，並且其中外邦

人多於猶太人。的確，本書與格林

多書不同，後者使讀者明了該處教

會的情形，前者使讀者明了保祿內

心的思想與情緒﹔若深入研究，似

乎可以斷定本書大部份讀者是外邦

人，而不是猶太人。

6. 本書的要點

羅馬書的堪深、精闢、不易明瞭’

是學者們皆知的事：人越用功研究，越

覺得深奧難明。不僅我們如此，連伯多

祿也覺得保祿書信深奧，因而警告讀者

不可任意講解（伯後 3: 15, 16 ）。怕多祿
的話雖汎指保祿所有的書信而言，但照

筆者看來，主要還是對本書而言。歷代

聖經學者公認伯多祿的話，說得十分正

確，可以拿來作為講解聖經的準繩。其

次，本書可說是解釋聖經的關鍵，特別

是理解新約的關鍵，因為保祿在本書內

講論了一項神學的大原則：只因天主仁

慈，藉他聖子耶穌的寶血，拯救了墮落

的人額。但是，為明瞭這一大原則，信

友卻不能憑自己的聰明去任意解釋。解

經學歷史已證明那些任意解釋本書的學

者，是怎樣陷入了迷途。聖方濟撒肋爵

說：「只要我們把聖經置諸吾主所付托

的慈母聖教會的膝上，便千妥萬妥﹔但

若把聖經從慈母聖教會的手中拋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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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千錯萬錯了．．．．．．」。正如聖伯多祿所

說的，那些人是「自取滅亡」。

哈爾納克（ Harnack ）曾多次注釋過

本書「成義」的道理，並且他認為這種

道理是羅和全部新約的中心思想。他認

為這種有關一切敵示和保祿全部神學的

道理，最好的注釋，要算是脫利騰公會

議對「成義」所頒的論文，見

Denzinger Schonmetzer 792a-843 。哥

葵耳（ Goguel ）、撒巴鐵（ Sabatier ）、

阿斯慕森（ Asmussen ）等誓反教學者，

也都異口同聲表示相同的意見（參閱：

DIC. Justification) 
我們認為「成義」是羅和新約中的

重要道理，而不是主要道理：換言之，

即是說以它為保祿救贖學的一部份則

可，以它為保祿救贖學的中心則不可。

且要多注意一點保祿的生活實踐。

公元 52 年至 58 年之間，保祿與猶
太主義保守派在教義論戰期中，不斷討

論了這問題。他把基督降生和救贖的奧

蹟’合f并為一，逐漸成為基督學或以基

督為中心的神學。他最後的毆示是：天

主聖父的光榮，完全反映在降生為人的
基督身上。這莊嚴、深奧極有力的羅

書，給此項偉大崇高的敢示，已打開了

廣闊的大道，因此，據筆者看來，羅書

的重點應該是：無基督的人類是什麼？

反之有基督的人類是什麼？在基督以

前，或沒有基督的人類是罪惡的奴隸，

是缺乏了天主的光榮：反之，有基督的

人類，有基督的聖神引導，藉著基督，

偕同基督，在基督內，在今世平安生

活，光榮天主聖父，在來世偕同他永享

天主聖父的無比珍貴的愛情，而生活至

於永遠。

見 l 108保祿、 2564羅馬、 678成義、 1703

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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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6 羅馬總督

Procurato 「

這裡所說的總督與路 2:2 所說的敘

利亞總督，不論在職權、屬地、及地位

等各方面，是過然不同的，前者屬於後

者的權下，所屬土地狹小，人口不多，

且是多事之區。

公元六年羅馬帝國罷免了猶太王阿

爾赫勞（瑪 2:22 ），而將他所管理的地

區猶太、撤瑪黎雅及依杜默雅畫il~一個

隸屬敘利亞的羅馬行省，由羅馬的特派

總督來管理。總督擁有本區的最高軍

權，是行政的長霄，格外是執法的判

官，但在重要的巨大案件上，仍須請示

於敘利亞的羅馬督導使。他的駐所普通

是在凱撒勒雅，但在猶太人的大慶節日

期間，慣駐耶京，以防民間百姓的集體

暴動。

羅馬駐猶太的總督﹒先後共有十四

位，自公元6-66年，中間中斷了三年，

即自41至44年，前期有七位，後期亦有

七位。第一位總督名苛頗尼約於公元六

年上任，到任不久即接到敘利亞總督季

黎諾的命令，清查猶太戶口。激起百姓

的不滿及憤恨，由加瑪拉人猶大（ Iudas 

Gamalae ）起而叛變反抗，結果事敗身

亡，不少猶太人亦死於非難。他的任期

至公元九年滿期，由安彼威約及魯富先

後繼任，至公元 15年，我們僅知其名，
關於他們有何政績則無從稽考。自公元

15年來，至26年的繼位總督是格辣托，

他與大司祭亞納斯不和，將之革職，四

年中先後委任了四位大司祭，最後一位

就是耶穌受難時的蓋法大司祭。

公元 26 年比拉多被委任為猶太總

督，任期直至公元 36 年，他的作為見

「比拉多」條。比拉多的繼位人有瑪爾

切羅及瑪魯羅二人，任期自三六年至四
一年。 41年羅馬皇帝將猶太的總督制廢

除，將其土地劃入阿格黎帕一世的版

圖。但在阿氏於公元44年逝世後，又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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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了猶太的總督制，史稱為第二期羅馬

總督。這第二期內的第一任總督是法

多，他是一位精明能幹的政治家，曾平

息、亂黨，賜予猶太人宗教上的絕對自

由﹔但在他執政的末期，卻又變成了混

亂的局面，民族主義抬頭，假先知式烏

達作亂惑眾，自稱是默西亞，被總督所

殺。公元46年由提庇留亞歷山大繼位，

他原是猶太人，但極崇拜希臘文化，故

為猶太人所不齒，此時聖地發生了大饑

荒，此次天災亦見載於聖經（宗 1 1 : 

詣，30 ）。其後自公元 48 年至 52年的總
督名叫雇瑪諾。他是一位英勇的將軍，

但不懂政治，由於軍人的蠻橫而大失人

心，於是發生了嚴重的動亂，即猶太人

與撒瑪黎雅人之間的爭門，幾乎演變成

內戰。喀勞狄皇帝遂將他革職充軍，委

任斐理斯為總督（ 52 60 ）。他展開與
「熱誠派」的「七首黨」及假默西亞的戰

鬥，手段強硬，將其首腦人物殺掉。這

次的作亂聖經也有所提及（宗21 :38 ）。

其後又有猶太人及希臘人為了公民權的
爭奪而發生暴亂，尼祿皇帝將他召回羅

馬，而委派了斐斯托為其繼任人（ 61-
62 ）。他以明智的手腕將內亂平息，堪

稱一位正宜的總督。自公元 62 64 年的

總督是阿耳彼諾，他不管治安，不理政

事，惟知搜括民財，因而造成了一種無

政府的紊亂狀態。繼他位者是傑息、教夫

羅洛（ 64-66 ）。此人可說是一無惡不作

的壞人，毫無正義感，欺騙、搶劫、 t京

奪，無所不為，致使不少的人民陷於貧

困的絕境，結果民怨沸騰，起而作劇烈

的反抗鬥爭，而導致公元70年的大戰及

耶京的毀壞與滅亡。

羅罵駐猶太的總督一覽表：

(I) 苛頗尼約 Coponius 公元 6-9 年

(2) 安彼威約M Ambivius 9-12 年

(3) 魯富A Rufus 12-15 年

(4) 格辣托Y Gratus 15-26 年

(5) 比拉多 Pontius Pilatus 26-3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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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瑪爾切羅 Marcellus 36-37 年

(7) 瑪魯羅 Marullus 3 7-41 年

三年中斷期（見上）

(1) 法多 Cuspius Fadus 公元 44-46 年

(2) 提庇留亞歷山大 Tib. J. Alexander 

46-48 年
(3) 雇瑪諾 Ventidius Cumanus 

48-52 年
(4) 斐理斯 Antonius Felix 52-60 年

(5) 斐斯托R Festus 60-62 年

(6) 阿耳彼諾 Lucceius Albinus 62-64 年

(7) 夫羅洛 Gessius Florus 64-66 年
見2521 總督、 271 比拉多﹔詳見思高聖經

學會出版福音 33 43 頁福音總論。

2567 羅特

人名，意謂「遮蓋」或「面帕」

是哈郎的兒子，亞巴郎的娃兒（創 l 1: 

27 ﹔ 12:5 ），隨從亞巳郎遷徙至客納罕

地（ 11:31 ﹔ 12:4,5 ），在客納罕地為了

避免他們二人的牧童為爭取牧地而不
睦，羅特遷往死海南部的肥決地區，而

亞巴郎則仍留居於赫貝龍（創刊： 5-

18 ）。羅特居於索多瑪城時，幸賴亞巳

郎的救助，未落入五個聯盟王子的手中

為奴隸（創 14:12,16 ），亦幸賴亞巴郎

的求惰，當天主降罰索多瑪城時，羅特

得免於難（創 19: 1 29 ）。他的妻子在逃
難時因好奇心所驅使而變成鹽柱之說

（創 19:26﹔智 10:7 ），是一種民間的流

傳，並以一個至今猶存位於死海西南邊

沿的鹽柱為羅特的妻子。羅特年老時仍

無子桐，被其兩個女兒灌醉而實行了亂

倫的交合，由此生了兩個兒子，即摩阿

布和阿孟人的始祖（創 19:30-38 ），這

兩個民族成了日後以民的世仇。雖然如

此，聖經上仍視耀特為義人（德 l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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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10:6﹔伯後2:7,8：，見路 17:28-30 ）。

見 776 亞巴郎。

2568 羅德巴爾
Lo-debar, Lodabar 

地名，意思是「無言」或「無牧

場」’實在意義不得確知。是基肋阿德

地區的一個村莊，約納堂跛腳的兒子在

受達味接見之前，曾在此地居於瑪基爾

家中（撒下 9:4,5 ﹔ 17:27 ）。有人以為

此地與亞 6: 13 所說的羅德巴爾同為一

地。現在確實的地點已無從考證，但大

多數的學者以為即在約但河東靠近瑪哈

納殷地方（見撒下 l 7:27) 

2569 繩索

Rope, Funiculus 

繩索之用途不同，作繩索的原料亦

各異（麻棕樹纖維、駱駝毛、蘆葦、皮

革等），故在希伯來文上有不同的繩索

的名稱。造繩的方法以編搶、為主（則27:

2 4 ）。最普通的繩索名「赫貝耳」

(Hebel ），用來為搬運重物、搭帳棚、

掛窗簾、門簾、詮牲畜或細綁囚犯等

（蘇 2: 15﹔依 33 :20,23﹔約 40:25﹔艾 l : 
6 ）。它亦可用來測量土地，故按象徵

意有地域、財富及遺產之意（詠 l 6:6 ; 
匣2:5 ）。其次有捕魚用的繩索，弓絃等

亦都有不同的名詞﹔還有建築上用的繩

墨（出 35: 18﹔戶 3:37﹔列下 21: 13 ；依

34: 1 l ﹔ 44:13﹔則 47:3﹔約 38:5 ）。

新約中提到耶穌曾以蠅為鞭，趕出

在聖殿中作生意的商人。保I祿被解往羅

馬時，乘船而往，途遇暴風，士兵將小

蜓的繩索割斷，以防水手們乘小船逃命

（若 2: I 5﹔宗 27:32 ）。

2568 - 2570 

2570 證據、見證﹝致命l
Testimony, Witness, 
Testimonium, Testis [Martyr] 

「證據、見證、作證」等詞，在聖

經中除為法律上的用語，另含有 尤

其在聖若望的作品中一一一種更深的意

思，這是在其它的著作中不易找到的。

現扼要分述如下：

1 聖經中的「證據」或「見證」和

其他相類似的名詞，在法律上的

用途

舊約中所用的「證據」或「見證」等

詞句，如其他民族一樣，具有同樣的意

思，即作證、供證為控訴人，或作證為

保護某人，如列上 21: 10-13 ：「作證控

告」等。「請人或召人作證」（依8:2﹔耶

32:10······ ）等詞句，也屬於法律術語，

如以色列人，在﹛共證峙，通常指天地起

誓，本著這種風俗梅瑟對以民說道：

「指著上天下地，對你們作證」（申4:26 ﹔
30: 1 9 ; 31 :28 ）。有時證人也指著天主

起誓（創21 :23等）。由於全能的天主，

無所不在，自然他知道人們的一切行

為，一切思想，一切企圖，故此以色列

人很喜歡說道：「上主（天主）是我（們）

的證人」，如約 16: 19 ：「在天上有我的

見證」﹔參見詠的：38﹔耶 29:23﹔拉 3:

5 。同樣，因為默西亞，天主的被選

者，以他的行為影響萬民的命運，因此

他被稱為：「萬民的證人」（依 55:4 ）。

見證有忠實的，也有虛假的，關於假見

證和他所應該受的懲罰，以及其他的一

切措施，見出20: 16 ; 23: 1 3 ﹔申 19: 16-

21﹔窺 19:5 ﹔ 21 :28﹔達 13 :61 ，位。
梅瑟五書中常見的名詞，如「約

版」、「約櫃」、「約證」等，與「證

據」一一即可據以證明其事之真像

和盟約有著密切的關係。西乃盟約的最

具體的證據，就是在其上刻著天主十誠

的石版，這石版由於是盟約的證據，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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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做「約版」或「約證」’由於這約版

安置在一個櫃子裡面，這種子便稱作

「約櫃」’見出 15: 16-21 ; 31 :7 ; 40:20 ; 
30:35﹔戶 17:19-25等。約版的價值，並
不在這一塊寶貴聖物的歷史性上，而是

在其上面所彤刻的「天主的十言」’和

根據這十言所演變出來的舊約時代選民

的一切法律。因為這個原故，「證據」

這一詞，有時假借意指法律，所以在思

高譯本內也有時譯作「法律」（詠 122:

4 ）、「法令」、「約法」、「典章」等

（見耶 44:23﹔詠 119: 14,24 等處）。

猶太人的宗教是一個殉道者的宗

教，這一點在大先知時代己可以見到。

先知們主主要保存自己純潔的心，而且使

百姓也能保存他們純潔的心，忠於天

主，而亦忠實於天主的法律，不拘遭受

多少折磨與困苦，甚至犧牲性命亦在所

不惜（耶 26:20-23 ）。這種現象特別顯

於瑪加伯時代，一直到阿基巴經師

(Rabbi Aqiba + 135 ）殉難為止。
瑪加伯父子 尤其那七個兄弟

（加下6﹔ 7 ）的殉道史，更顯露出一種新

奇的概念：即殉道者所證實的，不是他

們所見所聞的，而是他們所信仰的，換

句話說：他們都是為他們所信仰的天主

作證而殉道的。實際上殉道者的概念，

按大體來講，是產生於瑪加伯時代，故

此我們容易瞭解為甚麼基督信徒向來很

熱誠敬禮瑪加伯時代的致命聖人了（ cf.

PG. 35 cc. 911-934) 

2 「證據」在聖經中所有含有的宗

教概念
在舊約中那些含有宗教意義的「見

證、證人、證據．．．．．．」等名詞，本來不

多，可以提出的有出31: 18﹔申4:45 ﹔ 6:

17﹔詠 19:8; 119:14，日，抖，46﹔尤其見
依 43:9 日﹔ 44:7-11 o 按依的思想，天
主要向萬民實行審判，在這場審判中要

召以民來作他的證人﹔換言之，以民在

萬民跟前，要證明唯有創造天地，救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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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民，與選民立約的天主否是唯一的天

主，是「上主」’是「雅威」。他們如

此﹛乍證，是為控告萬民，他們所崇拜的

都是些毫無作用而不存在的偶像。當

然，以色列人這樣的供證，不是靠著正

常的證據，而是本著信仰，因此，可說

依 43 ﹔ 44 兩章所說的證人及他們的供

證，完全是屬於純粹的宗教方面「證

道」的觀念。

在新約內，含有宗教觀念的「見

證」或「證據」等名詞則屢見不鮮。大

概可說宗徒大事錄和新約其它不少經

文，處處在記述並證明宗徒如何履行主

耶穌的話：「你們．．．．．．要直到地極為我

作證人i宗 1 :8 ）。現在即按宗的內容，

略述宗徒及原始聖教會如何為主耶穌作

證。

首先宗徒們是吾主復活的見證（宗

1 :21,22 ﹔ 4:33 ﹔ 10:41 等處）﹔保祿自

稱為宗徒，非僅因為他蒙主耶穌特別的

召選，也是因為他看見了復活後具有莫

大光榮的耶穌（宗 22: 15 ; 23:11; 26:9 

20﹔參見迦 1:11; 2:10) 
不久之後，宗徒的證言，除了復活

的宣講外，也包含了耶穌的全部生活。

按伯多祿所講：其中包括耶穌的洗禮、

神跡、治病、驅魔施行善事、愛等：

「我們就是他在猶太人地域和耶路撒冷

所行一切的見證人」（見宗 10:37 42﹔伯

後 1: 18 等處）

宗徒除了應見過復活的耶穌之外，

也應是天主或耶穌所召選的，和蒙受天

主聖神的恩惠的人（宗 10:4 卜的﹔ 13:

31; 22: 15 ）：這項恩惠和正式奉派是互
相聯繫的﹔因有這項恩惠，宗徒才能成

為耶穌的使者，成為他的代言人。同

時，宗徒們，這些「為真道服役的

人」’賴聖神的力量和光照，一方面，

勇敢地傳報耶穌的福音，並因此而甘心

喜歡為他受苦﹔另一方面，他們在舊約

內發現了默西亞的奧理（對這事宗全書

都可作證）。宗徒們不但如耶穌一樣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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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奇蹟，以確定他們的證言：「因為宗

徒顯了許多奇蹟異事．．．．．．」（宗 2:43 ﹔ 5:

12 ; 3: 1 『 10 ﹔ 5:51 ﹔ 14:8-10 ﹔ 19: 11, 12 
等處），並且也如基督所預言的，宗徒

們要遭受艱險困厄，正如自己在世所遭

受的一樣（若 15:18-20﹔而：2,33 ﹔ 伯

前5: 1 等處）。宗徒們即依據這項「十字

架的道理」來教訓信友（宗 14:21,22) ' 
並領導信友藉自己熱烈的信仰來為主作
主血

原始的教會為救主所作的「見證」

即表現於喜樂、仁愛和犧牲的精神上

（宗 2:45-47 ﹔ 4:32-35 ﹔ 5:12-16,37)

第一位殉道者斯德望的慘死，即被描寫

得好像是耶穌第二一樣（宗 6﹔ 7 ），他

相似一位天使，不但是因他的超然美

麗，而且也是因為他真是耶穌的使者，

耶穌的傳道員，更是耶穌最偉大的見證

人一一第一個因自己的信仰及為耶穌的

證言流鮮血的證人：致命者、殉道者。

路加在宗除了伯多祿和保祿兩位之外，

極重視的即是斯德望，其理由即在於

此。

3 聖若望對主的證道所有的特點

聖若望使用「見證」「作證」等詞，

達 80餘次，可以說，若望用「作證」一

詞來代替「宣講」。照筆者看來，這是

因為「作證」一詞，除了包含「宣講」的

意義外，更適合教會在第一世紀下半葉

的環境，且更深合這最後宗徒的心理和

使命。若望所處的時代，可以說，不是

宣傳基督福音的時代，而是特別講論基

督是誰，他的性體、他的工作價值等諸

論題的時代。所以若望特別強調基督的

地位，並起而攻擊反基督的異端派。是

以與其說若望的作品是宣講，不如說他

的作品是辯護書。

眾所周知﹒「宣講」應依靠「證件、

證據、見證」’這些在若望的作品裡，

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他用的證據或證

言，幾乎常與「看見」動詞聯繫在一

起，如若 1: 34 ：「我看見了，我便作

證」’參見：若 3:11,32 ﹔ 19:35﹔若一
1 :2 ; 4: 14等處。事雖如此，卻不能否認

若望的宣講是一種證言，或者說，差不

多是一種靜觀，即外形的事實，領他深

入於耳目聽間的，因而感受到其內含的

超性奧理。他之所以能體驗到這些奧

理，是由於他的信德，藉著信德他揭露

了基督的神性，和他為人類救主的使

命。所以，若望神學的中心，並不是耶

穌的行為，而是耶穌自己，換句話說，

若望在訓誨信友耶穌究竟是誰（ 1: 7' 

8,15 ; 5:31,32,36,37,39; 8:14-18 ; 10: 
25﹔若－5:9等處）。按若望福音為耶穌

是誰作見證的，有施洗者若翰（ 1 : 

7,8,15, 19，泣，34 ﹔ 3:26; 5:33-36 ），舊

約經典（ 5 :39 ），耶穌的宗徒和門徒（ 15: 

27; 19:35 ; 21 :24 ），最後是耶穌自己。
但是耶穌的證言與天父的證言，是唯一

無二的（ 5:31,32 ﹔ 3:32-34; 14:24 等

處）﹔此外，還有耶穌的工作（ 5:36 ; 9: 

3,4 ; 10: 32 ），以及天主聖神，即真理
的聖神（ 15:26 ﹔ 16:13 ）。這一切供證

和證據，最後都要歸功於天父和世人所

蒙受的信仰。基督徒所信仰的那至高無

上的全部敢示的對象，就是相信基督是

天主子，是默西亞，是人類的救主（若

20:31 ）。關於「證言 j ’聖若望在若－

5:5-12一段內用了一些神秘而又不易解

的詞句。按該處記載：對降生為人的天

主聖子耶穌基督，有三種證據﹒即水、

血和聖神：「水」指耶穌所領受的洗禮

一一當時天父稱他為自己的愛子一一和

耶穌所立的洗禮聖事 信友在領洗時

便與天主的性命相通，「血」指耶穌的

苦難聖死及聖體聖事，「聖神」即是真

理之前申．換言之，信友在聖神光照之

下，因相信耶穌是天主聖子，在領洗和

領聖體的時候，應體認出自己已出死入

生，因而成為天父的義子。
聖若望是最現實的，同時也是最超

越的證人。他的供證既根據歷史，也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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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信仰，故此他更奇妙地引領信友靜觀

天主聖子的光榮（若 l : 14) 

見 1192 宣講、 l 113 ﹛吉德、 1634 歐示。

2571 離婚

Divorce Divortium 

按梅瑟法律，若丈夫「在妻子身上

發現了甚麼難堪的事」（申 24:1-5 ），可

以寫「休書」’與妻離婚，將之送返娘

家，被休之妻可以另行再嫁。若妻子的

出身微賤，原為牌女或俘虜，頁。似乎連

寫「休妻書」的手續亦可省略（申 21:

14 ）。在耶穌時代經師們對這一條法律

的解釋，意見相當分歧，比如霞瑪依堅

持只有妻子犯姦淫才是寫休妻書的真正

理由，相反，希肋耳卻主張以任何理由

都可以休妻（如飯中放鹽過多，或相貌

不如新歡等）

古時，除了交休書之外，可能還有

一種簡單的儀式，比如在證人前聲明：

「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

（歐 2:4 ）。所以按以民古代的傳統離婚

之發起人常是丈夫，而妻子本人則無提

議離婚的權利及事實（民 19:2-10 ）。但

在後期散居外地的以民中，卻的確有妻

子提議離婚的歷史史實（見厄肋番廷文

件）

在梅瑟的離婚法律中，雖然男人有

優先權，但在兩種情形下，卻沒有離婚

的權利：其一、若妄告妻子不貞，除了

應受責罰之外，不得再休妻（申 12:13-

19 ）﹔其二、是若男人強姦一位處女，

按法律應娶之為妻，不得再與她分離

（申 22:28,29)

很可能最初的以民受其他鄰邦民族

之影響，有任意休妻的習俗，而申命紀

上的法律，將這種絕對的自由加以約

束，因為婚姻之本身，自始就是不可分

離的（瑪 19:8 ）。在聖祖們的歷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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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亞巴郎外，無離婚的事跡，就連亞巴

郎所休之妻，並非正室而是由解女扶正

的妾侍 哈加爾（創 16: 1,2 ），並旦

他曾猶豫不決，祇在接到上主的命令

後，才付諸實行（創21:8-12 ）。舊約的

其他經書卻不時讚賞夫婦的忠貞不二

（主義5:15-20 ﹔ il!ll9:9等）﹔主耶穌並為此

解釋說：「為了你們的心硬，才准許了

你們休妻」（瑪 19:8)

先知們好似提倡只有在通姦的情況

下，才可以離婚（歐 2:2﹔耶 3:8 ），並

謂天主因著婚姻使夫婦成為一體，故

此，休妻人要在上主前負重大的責任，

因為天主厭惡離婚（拉 2:14-16)

新約時代：真正明確堅決指出婚姻

之不可分離性的，卻是新約，雖然它的

理由己見於舊約「凡天主所結合的，人
不可拆散」（瑪 19:6,8；谷 10:2,12﹔路

16:18﹔羅 7:2 6：，格前 7: 10, 11 ’”，參
見拉2:14 16 ），但對這清楚明白道理的

解釋，卻因瑪5:32 ﹔ 19:9發生了很大的

困難。瑪 5:32 說「除了拼居外」’”：9
說「除非因為拼居」’按「拼居」一詞

的希臘文主要有「邪淫」或「奸淫」之

意。我們不能只簡單的說，這經文不屬

原文而為後人所加，亦不能說它是耶穌

在婚姻不可解除的事上，作出一個例

外。若是如此，則瑪竇將會相反全部新

約，並且自相矛盾（ :fj馬 19:6,8 ）。為解

答這一難題，學者們費盡精力來找一合

理的答案．有人謂瑪5:32應作：「我不

說奸淫一事」’ 19:9 ：「就連奸淫在

內」。公教學者為了衛護婚姻的神聖，

自古以來就主張，因了奸淫，夫婦可以

分居，不能再婚，這一主張卻未免牽

強，故此在十數年前，公教解經學家朋

息爾汪主張在此處之希臘文句，主要的

有「私娟」或「拼居」之意，既然是「拼

居」就不是真正的婚姻，而是罪惡不法

的結合，理應拆散分離﹔故此不是新約

一慣道理及主張的例外，而是應該分鐘

的命令。自此學說問世之後，有不少的



＋九畫至二十畫

著名學者跟隨並倡導之，這也是思高譯

本直接譯作「拼居」的理由。

2572 鬍鬚

Beard Barba 

一切古東方的民族，對鬍鬚之蓄

留、修飾都非常注意及重視，因為它是

男性美的象徵，及男性尊嚴的代表，故

此被人刮剃鬍鬚是不光彩的事（撒下 10:

4,5﹔依 7:20﹔耶 48:37 ），亦是哀慟或

恥辱的象徵（依 15:2﹔耶 41 :5 ; 38:37 ; 
則 24: 17 ）。扯人的鬍鬚是侮辱的行為

（依50:6 ），不修邊幅是瘋狂的標記（撒

上21:14﹔依 15:2 ）。朋友之間感情的表

示，是以右手持對方之鬍鬚而口親之

（即親英面或親其鬍鬚）（撒下 20:9 ）。

梅瑟法律禁止人修剪鬍鬚的兩端邊緣

（肋 19:27 ﹔ 21: 5 ），但若人患有癥病，

則為了衛生起見，應將鬍鬚剃除（肋 14:

9) 

2573 鶴羈

Quail, Coturnis 

一種季候鳥，春秋之交有大批的鶴

義經歐洲地中海沿岸，西乃半島及巴力

斯坦飛向非洲過冬，而在春天三月間，

再經上述地區飛返原地。此鳥身體肥胖

笨重，經過一段長途飛行之後，多疲倦

不堪，可以手捉，此即以民在西乃曠野

裡所捉食的鵲羈（出 16: 1- 1 3﹔戶口：

13,31 34 ），其肉鮮美可口，人人喜

食。雖然有人不以以民捉食鴉慕之事為

聖蹟，但按聖經上的記載，可以證明誠

屬奇蹟（詠 78:27-31 ﹔ 105:40﹔智 16:2 ﹔

19:12 ）。因為鶴鳴之過西乃半鳥，雖屬

自然現象，但是為捕捉它們卻是在天主

2572 - 2574 

所指定的時刻，預先報告它們的來臨，

及來得這樣眾多，實非自然現象所可以

解釋的。

二十畫

2574 寶座

Throne Thronus 

不外是權柄的象徵，普通是君王們

專有的，這種情形在以民及其他民族的

歷史上是顯而易見的（列上 10: 18 20; 

出 11: 5﹔耶 43: 10 等）。在聖經上固然

也提及到大司祭（撒上4:13,18 ）、貴賓

（列下4: 10 ）、省長及總督的寶座（厄下

3:7等），但是在人們的腦海中，仍然總

以為它是王權的專有物。而最高的王權

操於天主的手中，這是任何以民所不

能，也不敢否認的，也就無怪乎聖經上

多次提到天主及默西亞的寶座（詠 9:5 ﹔

45:7﹔依 9:6﹔而：5﹔瑪25:31 ﹔路口：30

等）

由列王紀的描述（列上10：間，20 ）以

及中東考古學家的貢獻，我們對君王們

寶座的樣式及構造已獲得了準確的認

識。上主在人間有形的寶座就是結約之
櫃，除此之外，先知在神視中所見的天

上的寶座，好似發亮的水晶，以藍玉石

砌成（則 l ：泣，26 ）。達尼爾所見的寶座
則是「好似火焰，寶座的輪子好似烈

火」（達 7:9 ）。在默示錄上所描寫的寶

座好似藹翠的虹霓，週圍有二十四位長

老及四個活物（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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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5 犧牲

Victim, Victima 
見 1757 祭舵、 1758 祭品。

2576 獻香﹝乳香、香祭l
Incense, lncensum 
[Frankincense, Thus; Incense, 
lncensum] 

在出30:34-38清楚指出了香的製法

及用途，它應是蘇合香、香螺、白松香

與同等分量的乳香的混合物，再加少許

的鹽﹔但是據史家若瑟夫的記載，這種

混合物後來竟取自十三種原料。這種混

合香料只能被司祭人員用為祭禮之用，

被視為聖物，絕對不可作為其他用途，

不然將會受到十分嚴厲的懲罰（見撒上

2:28﹔編下 26: 18 ）。按梅瑟法律的規

定，在一切祭獻中都應有獻香之禮（肋

2 章），但在特殊贖罪祭及解決夫妻疑

忌祭上，卻不可獻香（肋 5: 11 ﹔戶 5:

15 ）。漸漸獻香一事，成了以民宗教敬

禮的主要部份之一，與祭獻犧牲幾有同

等的價值（見依 l : 13 ），更成了心靈祈
禱的象徵（詠 141 :2﹔默 8:3,4 ）。至於

向邪神頂禮獻香則視為最大的背叛天主

之罪（列上 l 1 :8﹔列下 23:5)

在新約時代，若翰誕生的報告，是

在他父親臣加利亞獻香之際（路 l :9 
等）﹔司祭們輪流值日，每日要在聖殿

中向上主獻香（路 1:8,23 ）。賢士朝拜

聖嬰時所獻的三種禮品中，就有含有宗

教敬禮意義的乳香（瑪 2: 11) 

2577 獻儀箱

Chest, Gazophylacium 

猶達斯出賣耶穌的銀錢，放入寶庫內

（瑪27:6 ）。史家若瑟夫稱之為「神聖的

寶庫」

2578 獻身者

Dedicated Israelites 
Nathinaei 

所謂「獻身者」’是指獻身服役於

聖殿的人而言，他們的地位低於肋末

人，所作的勞役也多是卑微的苦工，諸

如挑水、劈柴、運貨等比較吃力的事務

（厄上2:43 ，兒，70 ﹔ 7:7,24 ﹔ 8:17,20：，厄

下7：俑，60,72 ﹔ 10:29 ﹔ l l 汀，21 ﹔編上9:

2 ）。聖經上第一次提及這些人及他們

的勞役是在若蘇厄時代（蘇9:23-27) ' 

因此，厄上 8: 20 所說的達味建立「獻

身者」的說法，可能與歷史不太符合，

蓋這些人的來源，大都是戰犯俘虜身

份，而非真正的以民，比如若蘇厄時代

的基貝紅人就是（蘇9:23-27 ）﹔而且這

種習俗不只見於以民，其他古東方國家

都有，甚至希臘及羅馬亦不例外。當以

民被充軍巴比倫時，這些人也遭到了池

魚之殃。奇怪的是當以民獲得自由重返

家園時，參加返國的「獻身者」’竟然

超過與聖殿直接有關的肋末人（厄上 2:

43-58 ﹔ 8:20﹔厄下 10:29,30 ），無怪乎
聖經有時將他們與肋末人同等看待（編

上 6:33 ）。厄則克耳似乎是唯一批評這

一措施的人，力言未受割損的人，不得

進入上主的聖殿（則 44:7)

2579 蘆葦

Reed Arundo 

叢生於地中海沿岸，在巴力斯坦境

內的默龍及加里肋亞湖邊，以及約但河即聖殿的寶庫。司祭們曾經拒絕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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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亦是蘆葦叢生之地。在蘇曾兩次提

到卡納谷（按：卡納即蘆葦之意）（蘇16:

8; 17:9 ），無疑該地因蘆葦叢生而得

名。歐 4: 14﹔耶 6:20﹔則 27: 19 所說的
香蒲或香萬蒲，亦是蘆葦的一種。稱

「埃及是一根破裂的蘆杖」（依 36:6：，列

下 18:21 ），亦由尼羅河岸所長的茂盛蘆

葦而來。因以民之不忠，「上主要打擊

以色列，使他們搖動如同水中的蘆葦」

（列上 14: 15 ）。耶穌也曾將若翰的堅貞

與「搖曳的蘆葦」兩相比較（瑪 l 1:7﹔路

7:24 ）。瑪竇聖史將依撤意亞先知的預

言：「已壓破的蘆葦，他不折斷i瑪12:

20 ），貼合在耶穌身上。耶穌受難時，

人將一蘆葦放在他手中，以作權杖，並

以蘆葦打他的頭（瑪 27:29,48﹔谷的：

19,36 ）。

在聖經中以蘆葦作測量尺，屢見不

鮮。

見 l 195 度量衡。

2580 蘇合香

Myrrh, Stacte 

上主指示梅瑟調和製造會幕中用的

香料時，所應用的數種香料之一。思、高

譯本將之譯成「蘇合香」（出 30:34)

但是它確係何種香料則很難斷定。按聖

經原文它是一種不知名的膠香﹔有的學

者以為它應是由新鮮的乳香所提取出來

的質料，將之磨碎後，混合於水而成﹔

或者是以一種楊樹的汁液提鍊而成﹔目

前更有猶太學者以為它原來是自阿比息

尼亞輸入的一種香料。究竟是何種香

料，則不得而知。

見 1419 香料、 2576 獻香。

2581 蘇撒納

Susanna 

兩個女人的名字，意謂「百合
呼

f匕」

(1) 舊約上的蘇撒納見於達尼爾書附

錄（達 13 ）。按遠記載她是希耳克

雅的女兒，嫁給約雅金為妻，住

在巴比倫。此女生來不但清秀美

麗，而且道德超眾，敬畏天主。

兩位狡猜的老色狼，每天見她園

中散步，暗戀成狂，想盡方法，

金圖與她偷歡。一日乘蘇撤納獨

自在圖中沐浴之際，突然出現於

她身旁，以甜言惡語來引誘威脅

她，相與私通。但蘇撤納堅貞自

持，不為所動，於是被兩位老妖

誣告，而被判列刑。正在這千鈞

一髮的時刻，上主的神降臨於達

尼爾身上，使他出來主持正義，

證明二位老妖奸惡，陷害無辜，

使其無言俯首就刑。

(2) 新約上的蘇撤納是一位跟隨並服

侍耶穌及其門徒們的熱心婦女

（路8:3 ），但是關於她的生平，我

們則一無所知。

2582 蘋果樹

Apple-tree, Ma/um 

學者們對於聖經原文上所說的蘋

果，是否就是我們普通所見的蘋果樹，

仍有分歧的意見。默納協同厄弗辣因二

支派以塔普亞（意即蘋果樹）為界（蘇

15:34 ﹔ 17:8 ），有些學者以為原來二支

派之間有一排蘋果樹作為分界線。蘋果

樹及其果子數次見於雅歌（歌2汀，5 ﹔ 7:

9; 8:5) 
見 2099 聖經中的植物（果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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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3 馨香祭

Lebonah, Sacrificium 
Odoramentorum 

見 1757 祭肥。

2584 羈

Black Vulture, Gryps 

原文作“Peres”，希臘文譯作“Gry

ps”，拉丁文譯作“Gryphus”，見肋 11:
13 。究指何種猛禽，很難決定。近代譯

者有譯作兀鷹的，有譯作完驚的。總

之，不外是屬於鷹類，或與鷹類相似的

一種猛禽。

2585 黨派

Sect, Secta 
見 97 分裂。

二十一畫

2586 讓病、輛瘋病

Leprosy, Lepra 

癥病是由痲瘋早早菌所造成的傳染

病，它使皮膚腐爛，神經麻木，而失去

知覺。這種病症的來源，大都是由於氣

候之不良，及衛生的缺乏所致。在古代

的東方有很多人患有這種皮膚病症（路

4:27 ），而古人將這一切的病症通稱之

為「癥病」’雖然事實上有很多並非真

正的癥病﹔並將之視為天主的懲罰（戶

口：9,10﹔申 28:35﹔編下 26:20)

在肋書上作者用了兩篇冗長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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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闡述癥病，以說明潔與不潔之別（肋

13 ﹔ 14 ）。但其診斷學的根據是非常淺

膚潔草的，絕不是醫學及科學的方法。

更有甚者，是負責檢查這種病症的人，

竟不是醫生，而是司祭。這證明癥病在

古以民的觀念中，不是直接與醫學有

關，而是與宗教禮儀發生著直接重大關

係的。癥病只有天主顯聖蹟才能獲得痊

愈。這有納阿曼的歷史為證（列下 5: I-

7 ）。患此病的人不能再參與任何宗教

禮儀，而應遠離人群，獨居於曠野中。

癡病獲愈與杏，負責檢查的人仍是

可祭。若果病症已消，司祭應為之舉行

取潔禮，並獻上規定的祭獻，再經過七

天的考驗，然後才可以重返營地，與家

人同住。
在上述同樣的篇章中，作者亦提到

衣服乃房屋的癥病﹔其實它不過是因著

天氣的潮濕，而在衣服上所生的霉爛，

或在牆壁上所生的硝石污點而已，不能

稱之為正式的癥病。在這種環境下仍是

由司祭來決定是否應將衣物焚毀，以及

是否應遷居。

舊約中所提及的癥病人有梅瑟（出

4:6 ，只暫時性的）、米黎盎（戶口

9, 10 ）、撤瑪黎雅城門前的四位居民（列

下 7:3 ）、納阿曼（列下 5章）猶大王阿

匣黎雅（列下 15:5﹔見編下26:21 23): 
約伯也可能患的是癥病。新約中多次提

到了患癥病的人，及他們所處的可悲處

境（瑪 8:3﹔路 5:13,14 等）：但在默西

亞時代，癥病人將獲得潔淨（瑪 l 1: 5 

等）

見 72 不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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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意謂「高大的」，在聖經上

以此為名者，有下列二人：



二十一畫

(I) 屬猶大支派，赫茲龍的兒子，阿

米納達布的父親，耶辣默耳的兄

弟，亦是達味的祖先之一（盧 4:

19﹔編上 2:9 ）。在「耶穌基督的

族譜」上，此人名叫阿蘭，又名

叫阿爾乃（瑪 l :3,4﹔路 3:33)

(2) 猶大支派人，耶辣默耳的兒子，

生于有瑪阿茲、雅明、尼刻爾

（編上 2:25-27)

2588 蠟

Wax, Cera 

原文意謂：「衰弱者」、「邪惡

者」’是蜜蜂的分泌物，呈淡黃色，易

於熔化。正因為它質軟，易於揉捏，故

此聖經多利用此字來描寫人的心情，和

易於消失的事物（詠 22: 15 ; 68:3 ; 97: 

5﹔友 16: 15﹔米 l :4 ）。古人書寫的方

法，多次是以蠟塗在木板上，製成蠟

板，於其上書寫，這種書寫法至希臘文

化晚期時代，仍然存在（見路 l :63 ）。

2589 護守天使

Guardian Angel, Angelus 
Custos 

見 192 天使。

2590 護慰者

Paraclete, Paraclitus 

「護慰者」一詞，在全部聖經上很

奇怪的只見於若望的作品中，四次見於

福音（若 14:16,26 ﹔ 15:26 ﹔ 16:7 ），一

次見於書信上（若一2: 1 ）。雖然這一詞

亦見於希臘文學作品中，但它的意義及

2588 -2591 

用途，與聖若望的「護慰者」迴然不

同。蓋若望所指僅限於天主聖神，及僅

用於法庭的場合，這是在希臘文化上完

全找不到的特殊意義。

意義：既然只有若望用了這名詞來

指稱天主聖神，我們只能依據他本人的

著作來斷定他的意義。若望根據「護慰

者」原來字意，即「替人說情」的意義，

引伸而使其含有普通的「助手」、「幫

子」、「保護人」、「支柱」或「律師」

及「監護人」等意義（若~2:1 ：，若 16:
7 11 ）。這「護慰者」有自己的位格，

是基督之外的另一位（若 14: 16 ），但他

的工作及使命與耶穌基督的工作及使命

是很相似的，是相輔相成的。他被聖父

及耶穌打發到世界上來（若 14: 16,26 ; 
見的：26﹔而：7-14 ），為將自己顯示與

耶穌的門徒（若 14: 17 ﹔ 16:811 ），為

在真理上指引他們，並~發展，聖化，

完成耶穌的事業 救贖的工程（若 14:

26 ﹔ 15:26 ﹔ 16:13,14,23 ）。他不憑自己

講論（若 16: 13 ），而是給耶穌作證’並

「指證世界關於罪惡、正義和審判所犯

的錯誤」（若 15:26 ﹔ 16:8 ）。實際上，

若望關於「護慰者」的描述與關於耶穌

的記載是很相似的（參閱耶穌被遣發：

若 5:30 ﹔ 8:16,24﹔曰：3﹔耶穌顯示給自

己的門徒：若1: 10,12 ﹔ 8:14，間， 17:8 : 

耶穌教訓並導人於真理：若7:16,17 ﹔ 8

泣，40等﹔耶穌不講論自己：若7:16,17 ﹔

12:49﹔耶穌指證世界的罪惡：若 3:20 ﹔

7:7) 

見 2104 聖神。

2591 辯論

Diatribe 

原來是消磨時間的一種娛樂方法，

後來漸漸被希臘哲學家們用來作為宣傳

自己理論或主張的工具，而成為一種文

1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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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這種文體介於論著和講演之間，是

以交談方式表達的體裁，它的始祖是蘇

格拉底，希臘的犬儒派及禁慾派特別喜

歡採用這一體裁。它的特點是作者或講

者與一個幻想的敵對者來自問自答，反

覆辯證，冷諷熱嘲將假設的敵人攻擊的

體無完膚。這種辯論的方式，亦格外見

於西塞祿及辛尼加的著作。在舊約中利

用這種文體的代表作，要算成書於這一

時代的訓道篇。在新約上，格外在聖保

祿的書信上，亦採用過這種文體（格前

6: 12,13﹔參見雅2:14,25 ）。中國古哲學

家孔子、孟子、墨子等的著作亦隨處可
見到這種體裁。

2592 鐵

︱「on Ferrum 

雖然創4:22有「突巴耳加音是製造

各種鋼鐵器的匠人」，但這種說法是與

時代不合的，蓋突巴耳加音是加音的後

代，被列入洪水之前的聖祖們中，故時

代相當古遠，實際上那時對金屬的認識

及利用是不可能的。

利用鐵來製造工具及軍器的最早民

族是埃及人，他們遠在公元前 3000
年，就知道有這種金屬的存在，並加以

利用，稱之為「天上的金屬」。其次是

赫特人，約在公元前 2000 年，亦已具
有製造鐵器的技術’並將之傳入客納罕

地（戶 31 :22 ：，蘇 6:24 ﹔ 17:8 ﹔ 22:8；民

1: 19 ）。以民出離埃及時，已知道對鐵

的利用（肋 26: 1 9﹔戶 35: 16﹔申 4:20 ﹔

19:5 ），並獲悉在客納罕有鐵礦的存在

（申 8:9 ﹔ 27:5 ）。進入許地後，以民受
阻於培肋舍特人，而不能將之利用（撒

上 13: 19 22 ），雖然此時聖地中其他的

原有民族，都已在用著鐵製的兵器（蘇

17: 16﹔民 1 ：”，撒上 17:7 ）。但到了達
咪王國的時代，因戰爭的節節勝利，國

1454 

勢日強，情形大有改變（撒下8:8﹔編上

22:3; 29:7) 

鐵在聖經上亦有它的象徵意義，它

代表武力、堅強、暴力（申28:28﹔詠2:

9; 105:18：，約 19:24﹔第 27: 17 ：，依 48:

4﹔耶 17: 1 ﹔達 7:7﹔默 2:27 ﹔ 12:5 ﹔ 19:

聖地的鐵器時代，始自公元前1250

年左右，普通分為鐵器時代第一期

( 1250-900 ）及鐵器時代第二期（ 900-

550 ）。

見 963 金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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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民和與它有關民族的歷史上，

饑荒是屢見不鮮的，格外以埃及為最。

饑荒的原因不外是天旱不雨，尼羅河的

泛濫太多或太少﹔或者是因用兵過度，

致使田園荒廢之故。

聖經上第一次提到饑荒是在聖祖時

代（創 12: 10 ; 41: 30 ; 42: 1 9﹔盧 l : 
1,2 ），大抵是由於天旱。其後在厄里亞

及厄里受的時代，亦曾因乾旱而成災

（列上 18:2﹔列下 6:24 ﹔ 7: 12 ）。有時這

種饑荒應歸咎於戰爭（申 28:49-51)

在曠野中的以民多次嚐到了饑荒之滋味

（申 25: 18；詠 107:4-9 ），作戰的士兵亦

然（民8:4,5﹔撒上21 :7﹔撒下 17:19 ）。

聖經上不只簡單地提出這些饑荒的

史事，更進一步地加以解釋，指出饑荒

多次是上主對不忠百姓的懲罰（申 28:

47,48 ; 32:13 15 ）。先知們的警戒也以

此為主題（耶 19:9 ﹔ 25:10﹔哀 2:20 ﹔ 5:

10：，則 4﹔見列下 6:26-29 ）。饑荒使百
姓受苦受辱，使其因此而反省自勵，善

盡宗教的義務（申 8:3﹔則 12:17-20 ）。

無辜而受饑餓、苦辱、壓迫的人，將得

到上主的扶持，高貴自恃的富人卻要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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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壓迫（撒上2:5﹔詠81: I l ; 107:36-42 ; 

146:7﹔依 49: 13 ; 65: 13﹔則 34:29 ﹔ 36:

29 ）。是以正義虔誠的人應飽飯饑餓的

窮人，這是宗教熱誠的真正表現（依32:

6,7 ; 58:6,10 ; 貝日 18:7,16 ﹔ 靠它 22:7 ﹔ 24: 

4﹔綴 25:21 ﹔多 l : 17 ; 4: 16 ）。最後，
在舊約中「饑餓」亦有其象徵的意義，

比如尋求上主的饑渴，尋求智慧的饑渴

等 （亞 8: I l ; 主義 9:5 ﹔ 德 24:29) 。
在新約中記述「饑餓」有許多與舊

約相同的地方（路 1 :53 ）。除此之外，

新約很露骨地描述饑餓的效果：耶穌四

十晝夜嚴齋之後，魔鬼以餅來誘惑他，

使他放棄他默西亞的工程（瑪4:2-4﹔路

4:2-4 ）。曠野中的饑民，獲得耶穌的飽

飯之後，卻不顧接受耶穌聖體聖事的道

理（若 6:26 ）。嚴重的饑餓迫使敗子回

頭（路 15:14-20)

耶穌在山中聖訓中稱頌饑餓：「饑

渴慕義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得飽

飯」（瑪 5:6 ）﹔「你們現今饑餓的是有

福的，因為你們將得飽飯」（路6:21) , 

三處的意義不外是，虔誠的窮人，因無

依無靠，只有投奔於上主，上主將要使

他們獲得現世的助佑及來世的福樂。那

些自恃白足不再依靠上主的人，是當時

的法利塞人，是那位竟日花天酒地的富

翁，是那位糊塗的富人，是那個迷於酒

色的敗子（路 12: 15-21 ; 15: 13 ; 16:19 ; 
18:2 等）

耶穌自己同他的門徒不只一次嚐受

過饑餓的痛苦（瑪 14: 14-21 ），故此他

也會原諒安息日搓麥穗充餓的門徒（~馬

12: 1-8 ）。世界末日公審判時的賞罰準

繩之一，就是人是否曾給與饑餓的人吃

的（瑪 25:35-37 ）。耶穌並教導人向天

主求日用之糧（瑪 6:1 1 ﹔路 11 :3 ）。

聖保祿亦有過不少次挨餓的經驗

（格後l 1:27﹔斐4:11-13 ），深知它的難堪

及難忍。它甚至可以使人遠離基督的愛情

（羅 5:3 ﹔ 8:35 ），故此厲聲責斥那些舉行

主宴聖餐時，只知自飽自肥的富人（格前

11 :21,22,34 ）。在來世的幸福中，再無饑

渴之苦（默7:16,17 ﹔ 21:4 ），因為天主自

己要滿足人的一切渴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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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畜之一，是由驢和馬交配所生的

雜種，毛短，頭耳長，身材高大，強健

有力，故能負重行遠，且不易生病。雖

然梅瑟法律上明文規定：「不可使你的

家畜與不同類的配合」（肋 19: 19 ），但

聖地的驟子卻遠自達味時代已有，且為

人所珍貴利用（列下 5: 17﹔依 66:20﹔編

上 12:41 ﹔編下 9:24﹔厄上2:66 ）。驛子

多次是盛典中的坐騎，幾乎是主家貴族

們的專用畜牲（撒下 18夕， 10 ﹔ 13:29﹔列

上 I :33 －沛，44 ﹔ 10:25 ﹔ 18:5 ）。厄則克
耳先知論及提洛的商業時，也提到它販

賣托加爾瑪地方的螺子（則27: 14 ）。詠

32:9 將糊塗愚蠢的人比作螺馬。

螺子在全部新約中雖未被提及，但

我們由歷史知道羅馬人佔領聖地時確曾

使用了驟子。

2595 驅魔、驅魔者

Exorcist, Exorcista 

「驅魔」一詞之原文，來自希臘文

動詞，有「念咒、詛咒、發誓」之意，

是一種以此驅逐惡魔的方式。耶穌本人
曾經多次驅魔，但卻未曾用過什麼咒

語，而只簡單地說：「不要作聲！從他

身上出去」（谷 I :52 ﹔ 5:8 ﹔ 9:25 ）。派
遣宗徒出外傳教、驅魔治病時，也沒有

命令他們用什麼咒語（瑪 10: I ），大概

都用了「因耶穌之名．．．．．．」（見宗3:6 ﹔ 4:

10 ）。耶穌時代卻有些猶太人，因耶穌

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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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名而驅魔，且效果很大（谷 9:37

40 ）。耶穌沒有禁止他們，由此而足證

他本人並不是以魔王貝耳則步之名來驅

魔（瑪依34 ﹔ 12:24 27 等）。在耶穌死

後的宗徒時代，有些「周遊的猶太驅魔

者」（宗 91:13,14 ）。「驅魔者」一詞在

聖經上僅見於此，他們曾企圖以「保祿

所宣講的耶穌」’來驅逐猶太人所最懼

怕的惡魔，但未能成事。

2596 魎魅

Nightjar, Lamia 

在上主懲罰厄束之後，其地變成荒

涼之區，遂有許多野獸居住於此。在這

些野獸中，有一種被稱為「夜間的鱷

魅」（依 34: 14 ），至於它確係什麼動

物，我們不得而知。有人以為它是亞

述、巴比倫所崇敬的涅魔。塔耳慕得上

則謂它是傷害夜間睡眠人的惡魔。根據

以上所說，我們可以斷定它是一種與邪
魔有關的幻想動物。

見2510 龍、 966 長蟲、 2016塔寧、 57 大

魚。

2597 魔王

Beelzebub, Daemon 
見 234 巴耳則步。

2598 魔鬼﹝撒彈l
Demon [Satan, Satanas] 

魔鬼的惡作劇，雖然在創 3 己清楚

的指出（含的： 1-6 ），雖然在一切民族的

歷史上，人都相信魔鬼的存在，渲染他

的作為，但是聖經上至充軍時代，盡力

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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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提到他，無疑地這是為戒除在以民

中對他有所敬禮，猶如其他一切古東方

民族然，蓋以民惟一所當敬禮的是獨一

無二的天主，是崇奉一神教的民族，後

來約書稱之為「撒嬋」（約 l 汀，8 等）

區加利亞亦然（匣3汀，2 ），多俾亞傳更

清楚地指出惡魔之一名阿斯摩太（多 3:

8, 17 ）。但在充軍之後似乎又有一個時

期，以民盡力避諱惡魔之名﹔直至新約

時代，魔鬼才屢被提及，他們的名字的

花樣也隨之繁多，且艙炙人口。

1. 魔鬼的本性

他們同天使們有同樣的本性，因為

他們不過是墮落的天使（若 13:44﹔伯後

2:4﹔若－ 3:8﹔參見則28:12 16﹔依 14:

12-15 ）。使他們墮落的罪惡是驕傲（多

4: 13 ；德 10: 15﹔弟前 3:6 ）。他們的數

目雖然成群，但似乎沒有天使之多（默

12:4 ）。領導他們叛變的魁首被稱為「魔

鬼」（瑪25:41 ）、「撒痺」（路 l 1: 18 ）、

「龍」（默 12:7 ）、「古蛇」（默 20:2 ）、

「貝耳則步」（瑪 10:25 ）、「貝里雅耳」
（格後6: 15 ），而他的屬下知名的則有：

「阿斯摩太」（多 3:8 ），「深淵的使者，

名阿巴冬者」（默 9: 11 ）、「阿臣則耳」

（肋 16: 10 ）。這批惡魔盡力為非作歹，
加害生靈，直至耶穌到來將他們摧毀

（若－ 3:8)

2. 魔鬼在聖經上的出現及作為
倍蛇的形像使人類的始祖失足跌倒

（島的： 1-6﹔默 12:9 ﹔ 20:2 ），因而死亡

進入了世界（創 3: 19﹔智 2:24﹔希 2:

14 ）。自此而始不斷與人類為敵鬥爭，

殘殺陷害生靈（創 3: 15 ），是以基督稱

之為「兇手」（若 8:44 ）。在約伯傳上對

他們有清楚的描述，他們走遍各地，尋

機害人（約 I :7 ﹔ 2:2﹔伯前 5:8 ），在天

主面前控告約伯（約 I ：帥， l l ﹔ 2:4,5﹔見

默12:10 ），殺死他的子女，損害他的肉

身（約 l : 13-19; 2:7 ,8 ），但是，這一切
的行動都是在天主許可下而進行的（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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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2 ﹔ 2:6：，見格前 10: 13 ）。由此可見，

魔鬼的權勢並不是絕對性的，而是完全

服屬於天主的。也正因此，以聖經上有

二元論（或稱「二神教J）的說法是無法

立足的。另有阿斯摩太惡魔，殺死撒辣

的七位丈夫（多 3:8 ），但只以祈禱便可

避免惡魔的為害（多6: 18 ）。在福音及宗

徒經書上，雖並未否認魔鬼曾加害於人

的肉身（見附魔），但特別強調的是他們

對人靈魂之危害，以誘惑使人陷入罪惡

（路口：31﹔宗 5:3﹔格前 7:5﹔格後 2:11 ﹔

12:7﹔弗 4:27 ﹔ 6:11,12 ）。為能達到陷
害人的企圖，竟常冒充光明的天使（格

後 l 1: 14 ）。但新約中卻亦告知人，不應
懼怕魔鬼，而只該以祈禱、克己及信德

戰勝他們（羅 16:20﹔弗 6: 12：，伯前 5:

8 ）。可惜不是所有的人，按照聖經的教

訓行事（若 8:41,44 ），因此而有天主之

子及惡魔之子的分別（宗26:18﹔哥 1: 13 ; 
若－ 3:10 ）。這兩夥竭力對峙，互不相

讓一一惡魔與教會 直至世界末日﹔

但是最後的勝利是教會的，因為耶穌已

以他的聖死將惡魔不可一世的王國摧毀

（哥 2:14,15﹔希 2: 14) 

3. 惡魔對人的危害有三

3.1 誘人犯罪，使人喪失靈魂（路 8:

12 ﹔ 22:31 ﹔弗 6: 1 L峙，伯前 5:8 ﹔
雅 4:7)

3.2 以疾病痛苦加害人的肉身（瑪4:3:

得前 3:5)

3.3 以虛榮、財勢及情慾等來約束

人，導人至於喪亡（瑪 4:9)
見 987 阿巴冬、 1063 阿斯摩太、 234 巴耳

則步、 741貝里雅耳、 1073阿區則耳、 2510龍。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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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9 灑撒禮

Aspersio『l, Aspersio 

灑撒禮為舊約時代的以民，是一種

不可或缺的宗教禮儀，在新約中則很少

提及。

1 舊約時代

為灑撒禮所用來灑撒的不外是血、

油及水。聖經上所記載的最早的灑撒

禮，見於出24:3 8 。當時梅瑟代表百姓

與上主正式訂立了盟約，訂盟的禮節就

是先建一祭壇，再殺牲，將一半的血灑

在祭壇上，另一半灑在百姓的身上，這

被灑的血稱為「盟約的血」。其後建立

了贖罪節，在這個節日上所舉行的儀

式，是殺→隻公牛積及一隻公山羊作為
祭品，將牠們的血分別以手指灑在贖罪

蓋的東面，然後，又在贖罪蓋前面灑血

七次。這一灑血儀式的用意是為聖所、

會幕及祭壇的取潔而建立的（肋 16: 11-

19 ）。為司祭的過犯而舉行贖罪體時，

司祭應將手指浸在牲血裡，然後向聖所

帳鰻灑血七次（肋4:6,7 ）。如果獻祭的

是一位窮人，買不起一隻羊來作祭品

時，可獻兩隻斑鳩或雛銬，將它們的血

部分灑在祭壇壁上，其餘的血擠在祭壇

腳旁（肋 5:7-9 ）。製造取潔水時，司祭

應以手指蕪些一隻被祭殺的紅牛的血，

七次灑向會幕的前面（戶 19:4)

在祝聖第一批司祭時，梅瑟將牲血

混和上油，灑在亞郎及他的兒子們身

上，也另外灑在他們的服裝上（出29:21 ﹔

肋 8:30 ）。這次灑血及油的目的，是使

這一批人成為祝聖於上主的神職人員。

癥病痊癒之後的取潔禮，是司祭以

右手指頭，蕪上左手掌中的油，在上主

前灑七次（肋 14: 16,27 ），它的意義聖

1457 



2600 2601 

經上沒有明白指出，故一無所知。

不論是人或物件，在接觸屍體之

後，沾染法律上的不潔，取潔的方式，

是以水取潔灑身。這種取潔水的備製方

式，是將紅牛被焚後的灰，加入水中而

成（戶 19:1-12)

灑撒用的器具，聖經上祇提到了牛

膝草（出 12:22﹔肋 14:4-6﹔戶 19: 18﹔希

9: 19) 

2 新約時代

希 12:24稱耶穌是中保，「他所流的

血，比亞伯爾的血說話說得更好」。伯

多祿謂信友們是特被揀選，為分沾他

（耶穌）寶血灑撤之恩的人（伯前 1:2注：

思高譯本將灑撒譯作洗淨，意義完全相

同）。固然在新約上很少提及灑血的禮
儀，而所提者，大都和梅瑟與上主灑血

訂立盟約的禮儀有關（出24:3-8 ﹔ 瑪26:

28﹔谷 14:24﹔路22:20 ），而與舊約中的
取潔禮有關連者，可說絕無僅有。

2600 贖罪祭

Sin-offering, Sacrificium pro 
Peccato 

見 1757 祭耐。

2601 贖罪禮

Expiation, Expiatio 

關於「贖罪禮」的意義，學者們向

來有兩種不同及彼此不相符合的意見﹔

其一謂：既然天主是最偉大的愛，故不

需要贖罪﹔其二則謂：既然舊約中的一

切法律皆來白天主，那麼破壞任何法律

之一，就是干犯天主，及招致他的義

惑，所以人應當舉行贖罪的禮儀，它不

只是為赦免罪惡，而且也是為平息上主

1458 

二十二畫

的義怒。

「贖罪」一詞，在原文（希伯來文）

上意義不大清楚，是為學者爭辯的重

點﹔但在與它相似的閃族文字上，如阿

拉伯文及阿加得文，卻都有「消除、遮

蓋、或洗淨」之意，故此希臘譯本用了

「洗淨、或赦罪」的字旬，但這個動詞

的對象不常是天主。「平息怒氣」的用

法亦很少見於聖經（創 32:21 j主：思高

本譯作「討好」）。此動詞常是指人或代

人所獻的祭品，亦即是說人將某一動物

的生命獻於上主，以代替自己的生命，

目的在於賠補自己的過犯，而獲得上主

的寬恕及平息上主的義怒。

在舊約中贖罪的神學與「上主的僕

人」有著密切的關係，他就是贖罪的祭

品（依53:10 ），因為困了他甘願自作犧

牲，而重新恢復了天主與人類之間的友

誼與和平。

在新約中「贖罪」一事，完全歸功

於耶穌的聖死（羅3:25﹔若~1:2 ﹔ 4: 10 ; 
希 2: 17 ）。其次，更有不少的地方，說

耶穌死是為了人類，為人的益處或代替

人類而死（谷 14:24﹔格前 l 1 :24﹔羅 8:

3﹔迦 3: 1 3﹔格後 5:14,15 ）。這即是

說，因為我們犯了罪，而耶穌為補償我

們的過犯而死，以平息上主的義怒（羅

1: 18等3:25 ）。耶穌「是天主公開立定，

使他以自己的血，為信仰自己的人作贖

罪祭」（羅 3:25﹔若－4:10 ），但是歸根

結蒂，耶穌的聖死，除了有上述目的之

外，主要的還是在於表彰天主及基督對

人的愛，「基督當我們還是罪人的時

候，就為我們死了，這證明了天主怎樣

愛我們」（羅 5:8 ），天主以基督的聖死

圓滿地抵銷了全世界、全人類的罪債

（羅6:10﹔希 7:27 ﹔ 9:11-28等 10: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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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2 贖罪節

Day of Atonement, Dies 
Expiation is 

古代以民的大節日，於提市黎月

←一九月十月間一一初十，亦即在帳棚

節前第五天慶祝。百姓應避免任何工

作，並應守嚴齋。在這一天大司祭應進

入至聖所，以畜牲及公山羊作為贖罪祭

品的血，撒結約櫃上的贖罪蓋及其周圍

的地板，目的在獲得自己及其他司祭並

全體百姓罪過的赦免。這種隆重的禮儀

是天主自己向梅瑟指定的（肋 I 6: I -

34 ）。在後期的猶太時代，甚至在聖殿

被破壞之後，這種禮儀仍在循行不息，

直至現在，惟不再以畜牲而是以祈禱來

代替，是為公眾舉行補贖大禮的節日。

希 9 ﹔ 10 兩章將此贖罪節與真正的及最

大的贖罪節一一耶穌的聖死及復活一一

相連合，在這個偉大的節日上，耶穌以

自己的聖血賠補了全人類的罪過，故此

它的效果遠遠超過舊約時代的贖罪節。

2603 贖罪蓋

P「opitiatory, Propitiatorium 
見 1254 約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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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5 鑄像

Gods of Cast Metal, 
Dii Conflatiles 

見 451 立像。

2602 - 2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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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屬於雞類的禽鳥，甚多見於美

索不達米亞平原及猶大曠野間，喜藏於

畸嘔不平的地帶。在聖地發現有的鵰搗

巢穴竟有蛋達二十六隻。達味前半生所

過的是牧童生活，故此對鵰由自是相當熟

悉的，無怪乎他曾哀嘆撒烏耳之迫害自

己，猶如獵人捕捉鵰搗（撒上26:20 ）。

耶肋米亞先知也說﹒「誰不以正義積要去

財物，就像一隻鵰鵑孵化不是自己產的

卵，中途必要拋棄」（耶 17: 11 ）。德訓

篇以被誘進獎籠裡的鵰搗來比驕傲人的

心（德 l I :32 ）。其次，聖經上有些地方
雖然沒有明明指出，但卻暗指鵰鵲及它

的生活習慣（見依 10: 14 ﹔ 16:2﹔歲 27:

8 等）

2607 自且且
時揖L

Mole Mustela 

為梅瑟法律列於不潔動物之中的髓

鼠（肋 l I :29 ），大約是盛產於聖地的一
種屬髓鼠科的脊椎動物，鼻端尖如錐，

善掘士，居於地下，眼睛很小，且隱於

毛皮之下，但非肉食動物，而是以草木

之根為其主要食料。

依2:20思高譯本隨大多數譯本譯作

「臆鼠」。但原文與肋 1 I :29 所說之「儷
鼠」不同，並且按現代學者們的意見，

依2:20之臨鼠是一種食肉動物，且不見

於聖地。

見 1632 動物。

1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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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8 顯示

Epiphany, Epiphania 

這是聖經上的一個基本問題，因為

全部聖經不外是一部天主以各種方式不

斷向人顯示的歷史，以證他是唯一的天

主，救主及審判者﹔而這一切顯示的最

高峰，就是基督的誕生及他光榮的再

來。

1. 舊約
舊約關於天主顯示的記載比比皆

是，諸如聖祖們（創 18 ﹔ 26 ﹔ 32: 25 

等）、梅瑟及全體百姓（出 3 ﹔ 33:20

等）、依撤意亞先知（依 6 ），都曾享見

過天主的顯示，但是這些顯示大都是以

神秘的方式，即借著神視、夢境或大自

然的可怕現象顯示給他們。這樣，一方

面顯示了天主的真在、他的威嚴及大

能，另一方面卻也將天主的真面目遮掩

起來，直至「上主日子」的來臨，那

時，他要真正光榮地顯示出來，猶如判

官來懲罰他百姓的敵人，及拯救他忠誠

的子民，並重建他的王國（見亞、依、

索、岳等先知的言論）

2. 新約
尤其是若望福音清楚地指出在耶穌

身上完成了天主真正的顯示。他的誕

生，他所行的一切奇蹟’他的苦難、聖

死以及復活，都是天主聖子的「光榮」

的顯示（若 I: 14 ; 2:1 l 等）。聖保祿在
他的書信上，尤其在牧函上，也強調在

耶穌身上「顯示出來了」天主救主的恩

寵及慈愛（弟後 I: 10﹔鐸 2: I l ﹔ 3:4 ）。

但是，這位受光榮的耶穌，「要再次顯

現，．．．．．．要向那些期待他的人施行救

恩」（希 9:28 ）。關於他的光榮再來，在

大博爾山上顯聖容的那一奇蹟，已作了

1460 

暗示（~馬 17:1-13 等），並於受難前不

久，耶穌也曾親自報告了給宗徒（瑪25:

31 等），那時我們不再是藉著鏡子模糊

不清地看天主，而是面對面清楚地認識

天主（格前 13: 12﹔見若~ 3:2) 

見2609顯現、 464再來、 794來臨、 49上

主的日子、 418 末世論。

2609 顯現

Apparition, Apparitio 

天主藉人以五官可以接觸的方式表

露自己，謂之顯示、或顯現。在人接受

這種顯現的一方面來說謂之異像，因為

它是超乎自然律的一種作為，有時是天

主自己顯現，有時借著上主的使者（亦

即天主自己）。顯現的方式亦不同，有

時是使人聽見一種聲音或看見一種異

像，這是外在的顯示。有時使人在夢中

（見夢條）或在神遊於外（見出神條）

時，使人以內在的感觸力，見到異像，

這是內在的或想像的顯現。今舉例說明

天主的顯現：天主在兩位天使陪同之

下，顯現給在瑪默肋橡樹下的亞巴郎，

與他交談，同他吃飯（創 18:1-33 ）﹔「上

主的使者」（即天主自己）在曠野中顯現

給哈加爾，呼喚她的名字，並許給她數

不清的後代（創 16:7-13 ）﹔同樣天主的

使者，降臨昌勒布山，從荊棘叢的火焰

中，顯現給梅瑟，上主見他前來，叫他

的名字，向他談話示意（出 3:2 6 ），並

告知他自己的名字（出 3: 13 ）﹔在梅瑟

赴埃及的路上，上主重新顯現給他（出

4:24-26 ）﹔上主表露自己同基德紅談話

（民 6:11-18 ）﹔顯現給三松的母親（民

13:3-5) 
有時聖經上不提天主的顯現，而祇

聽到他的聲音：哈加爾當她的兒子渴得

要死的時候，聽見了天主的聲音（創21:

17' 18 ）﹔亞巴郎祭獻依撒格兒子時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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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0 

（創22:11-18 ）﹔以民在西乃山下聽到天

主的聲音（出 19: 19﹔申 4: 12 ）﹔同樣厄

里亞先知亦然（列上 19:9-18)

為表示天主的威嚴及神聖不可侵犯

性，在他顯現時，有時亦有自然界可怕

的現象隨之發生，如西乃山上的震耳的

雷聲、號角聲、耀目的閃光、濃煙烈

火、全山震動、密雲滿天等現象（出 19:

16-19 ; 20: 18 ），其他如狂風暴雨及地

震（撒下 22:8-16﹔詠 18:8-16 ）。

但是，天主是神，沒有人能看見天

主（弟前 6: 16 ），因為他是看不見的神

體。在上述的種種情況下，不過是天主

以其大能，用→種方法使人的五官可以

接觸他而已。連舊約中最大的先知梅

瑟，也不過祇見到了天主光榮的反映

（出33: 18-23 ）。以民大都相信，誰見了

天主便應當死亡（創 16: 13 ﹔出 33:20 ﹔

依 6:5)

2610 顯聖容

Transfiguration, Transfiguratio 

關於耶穌顯聖容的記載，只見於對

觀福音（瑪 l 7:1 8﹔谷 9:2-8：，路 9:28

36 ）。伯後 l : 16-18 則稍提即過，記載
不詳。若望福音關於耶穌生平的這件重

大輝煌的事蹟，卻隻字未提，很容易使

人直覺地感到奇怪，但事實上是有其理

由的。蓋按一般學者的一致見解，在若

望的心意中，耶穌整個的一生，即是其

天主性體無限光榮的顯示（若 1: 14 ; 2: 

1 l ; l l :4 等）。這種觀念貫徹於他全部
福音中，是以似乎無需再特別強調耶穌

顯聖容的事蹟。

三部對觀福音關於顯聖容的記載，

除稍有出入外可說大致相同，由此可見

它已是當時盡人皆知的事實。三位聖史

各按照自己書寫福音的環境、目的、對

象，及其中心思想之不同，而將之筆之

於書。這也就完全解決了何以三位的記

載彼此稍有出入的問題。

事情的發生，大約是在伯多祿於斐

理伯的凱撒勒雅公開承認耶穌是默西

亞，永生天主之子之後的一個星期發生

的（瑪 16:13-16 ﹔ 17:7 ）。當時耶穌帶

著他最親密的三位門徒（伯多祿、若

望、雅各f白），上了一座高山，這座高

山按聖教會歷來一致的傳統，是位於納

區肋東南的大博爾山。山高約五百公

尺，是為聖地內最高的一座山（有的學

者則以為應是赫爾孟山），就在這座崇

高壯麗的山頂上，耶穌改變了自己的容

貌，顯出了他至高無上的光榮。他的衣

服光亮潔白，梅瑟及厄里亞同他談話。

伯多祿提議搭棚久居。一個響亮的聲音

來自天庭，證明耶穌是天主子，具有絕

對統治人類的權柄，人人應當聽從他。
這是顯聖容中的幾個要點。雖然有些現

代學者，以為這只是耶穌與三位門徒的

一種主觀的感受，而非客觀的事實，但

是僅就福音上的記載而言，任何人都不

能否認這一事實的客觀性。

誠然，耶穌在大博爾山上顯示聖

容，與舊約有著密切的關係。首先與耶

穌交談的梅瑟同厄里亞，就是舊約時代

的兩個重要的代表人物：梅瑟代表法

律，厄里亞代表先知。二者的主要目的

在於證明及指出舊約關於默西亞的一切

記載，都在耶穌身上證實應驗了。二人
都曾在不同的山上見過上主的光榮：梅

瑟在西乃山（出24: 15 ），厄里亞在屬勒

布山（列上 19:8 ）。此外有兩個人守著

耶穌的空墓（路24:4﹔若 20: 12 ），兩個

人報告，耶穌已升天去了（宗 l : 10) 

以及默示錄上的兩個證人（默 l 1 :3) 

亦為不少的學者解釋為梅瑟及厄里亞。

天上的呼聲不只指出了耶穌是天主子，

同時亦暗示，耶穌就是那位在舊約上所

預許的具有權威的先知（申 18:15-19 ）。

其次，聲音是由雲層中發出，而雲

彩在舊約上與上主的顯現，不能分離，

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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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雲彩乃夫主發顯或臨在的標誌

（出 24: 5-18﹔詠 97:2 等）。在新約中，
除了在本條所討論的顯聖容外，尚有雲

彩將升天的耶穌遮住（宗 1: 9 ），將來耶

穌仍要乘雲降來的記載（默 1: 7 ）。路 9:

31獨自記載了耶穌與梅瑟和厄里亞談話

的內容：「談論耶穌的去世（原意：出

谷）」。這裡的去世並不是單純的指耶

穌的死亡，而是指一切與耶穌死亡有闋

的事蹟 苦難、聖死、復活、升天。

這一切可說是耶穌拯救人類脫離罪惡與

死亡的新「出谷」’猶如從前天主在舊

「出谷」中，拯救了以色列人民出離為

奴之地一一埃及。
由此可見，耶穌顯聖容的這段事

蹟’實是天主全部毆示中重要的一點，

因為它既回顧了舊約，指出在耶穌身上

一切關於默西亞的預言及描述完全應驗

了，又前瞻到基督即將要完成的救贖事

業 苦難聖死、復活、升天，以及他

的再度來臨，是以它是新約中一段十分

有價值及有意義的記載。

見 61 大博爾（山）

m u eo a n m H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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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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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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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場，依希臘原文含有裸體之

意，困在運動場上操練比賽的運動員，

常是裸露著全身。

平常在體育場或運動場內，設有拳

擊、摔角、投鐵餅、擲標槍的露天競技

場，賽跑競技場，游泳池和為運動員休

息，或作冬季操練競技寬大的石柱長

廊。運動場的門常開向南面，市民不分

等級，不分男女，都可自由進入運動場

參觀競技。運動員操練比賽時，不但裸

露全身，而且事先還以油敷抹全身，使

全身肌肉柔軟光滑，以便於操練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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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上戴著帶有神像或神祇標記的寬邊運

動帽，使人一見便知是運動員（加下 4:

12) 
在希臘化的城市內，不論城的大小

總建有體育場，至於體育場的大小，一

座或多座，隨城市繁榮和人口而定。公

元前二世紀中葉，猶太人提倡希臘文

化，在耶京也建築了一座時代化的運動

場（加上 1: 10 15﹔加下4:7-17 ）。這運

動場是在雅松大司祭領導下，獲得安提

約古厄丕法乃許可後建築的。依據加下

4：口，是在聖殿圍牆西北面哈納乃耳堡

（厄下 2: 8; 3: 1 ）下面﹔但依據若瑟夫的
記載（見猶太古史和猶太戰爭），卻是

在聖殿闊牆西，阿斯摩乃王宮下面。也

許在若瑟夫時代，運動場有所擴充。因

離聖殿很近，所以運動場上的歡呼聲、

發號聲，在聖體內都可以清楚聽到（加

下 4: 14) 
希臘文化生活本身已有些觀點與

「法律」相抵觸，何況這有這風化的體

育運動。耶京自從有了這一體育場後，

猶太青年生活穿戴，完全如外邦人。猶

太運動員運動時，當眾裸體出場，因人

見到自己身體上的割損痕蹟，遂深以為

恥，力圖設法營救，掩蓋彌補（加上 1:

14 15 ），這實無異背棄了自己的祖傳

信仰。不但猶太青年，而且司祭亦再無

心於祭事﹔屆時常置身運動場，參加違

法的運動。無恥失職的大司祭雅松，還

派人參加運動大會，叫他們備帶銀錢，

向運動神燒香獻祭（加下4: 14, 19 ），竟

毫不顧及自己而且傳宗教的尊榮，只一心

崇拜希臘的文明（加下 4: 15 ）。像這樣

的運動，何能見容於猶太社會，而不受

虔誠猶太人的攻擊和反對（加下 4: 16, 

17) ? 



二＋三畫至二十四畫

2612 鷺

Bearded Vulture Haliaetus 

一種鷹屬食肉的鳥，可能生活於水

中。按聖經的記載似乎是一種屬於不潔

鳥類之→（肋 l I: 13 ），但學者們不敢確

定，有人謂它就是約 39:26 所說的鷹。

見 1414 飛鳥。

2613 鷺鷥

Cormorant, Charadrius 
見 1414 飛鳥。

二十四畫

2614 癱瘓

Paralysis 

一種使人身體局部或全部失去控制

作用的病症，普通是由於神經或某一肢

體的損傷而得，在醫學上有不同的名稱

及種嶺。在舊約上記載有患局部癱瘓

的，如雅洛貝罕的手臂（列上 13: 4) 

以及區加利亞先知責斥惡牧章，並言其

手臂將癱瘓（匣 l I: I 7 ），但這兩處都沒

有明言其所患是癱瘓症，而只言其手臂

「枯搞」。真正提及「癱瘓病」的地方，

卻是加上 9:55 所說的阿耳基慕所患的

病。

在新約時代有不少這種病人，數次

言及耶穌將他們治好（瑪4:24﹔ 8:6﹔ 9:

2,6等）。宗徒們也同樣醫好過恩癱瘓病

的人（宗 8:7﹔ 9: 33) 
見 1522 病症。

2612 - 2616 

2615 癱摘

Madness, Amentia 

按希伯來文原意，是一種奪取人正

常理智作用的病症。在舊約時代因了科

學尚未發達，人都以為它是一種神秘可

怕的病症，有鬼神作祟使然，或者是天

主的懲罰（申 28: 28; 耶 25: I 6; 50: 

38 ），為此無人敢干涉或欺侮這種病

人。是以達味逃避撒鳥耳的殺害，投奔

2日得人時，佯裝瘋巔，高L敲門戶，口吐

白沫，穢污鬍鬚，才得以安居加得人處

（撒上21: 12-14 ）。癡狂人另一種病態，

按聖經的記載，是「投擲火把、利箭和

死亡」（主義26：悶， 19 ），或者如達4:30所

說的「狼狂病徵」，使人盡失理智，行

動如禽獸﹔更甚者是撒烏耳所得的虐待

狂病，立意殺害達味，或在宮中自言自

語，六神無主（撒上 16: 14; 18: 5-16 ）。
在新約中，很少記載患有這種病症

者，所記多是些療 藹f人，有時卻同

時是附魔者，如耶穌治好的兒童（~馬17:

14 20﹔參見瑪4:24; 7: 15 等）。從另一
方面因了先知們的生活、行動及表情不

同於常人，有時亦被稱為「瘋子」、「狂

人 J （列下 9: 11﹔耶 29:26﹔歐 9: 7) 
耶穌東奔西走，廢寢忘餐，傳教救人，

也有人說「他瘋了」（谷 3:20,21 ）。斐

斯托亦曾向保祿說「你瘋了，學問太多

把你弄瘋了！」（宗 26: 24 ）。誰譏笑自

己的弟兄說他是「瘋子」，要受天主的

審判（瑪 5:22 ）。福音的生活亦被稱為

「十字架的愚妄」’「天主的愚妄」（格

前 1:18-25)

2616 靈魂

Soul, Anima 

在舊約和新約內，平常用以指「靈

魂」的字凡三：一是“nephesh”（依 57:

1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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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作：“neshamah”），與此字相當的希

臘字是“psyche”，拉丁字是“anima”﹔
二是“ruah”，與此字相當的希臘字是

“pneuma”，拉丁字是“spiritus’，﹔三是

“leb”與此字相當的希臘字是“的rdia”拉

丁字是“cor’，或“animus”。這三字在這

三種文字內的原意，甚為複雜，三字的

意義，固然有許多相同之處，但習慣上

應用起來，仍有許多不相同的地方，因

而不能視為純粹的同義字。今就舊約和

新約對這三字所有相關的含義，簡略概

述如後。

1. 在舊約中
1.1 最初此字之意，似乎是指咽喉、

氣管（依 5: 14﹔哈 2:5 ），由此轉

借引伸，而有了氣息、呼吸，以

及凡使物體成為生物的事物﹔再

加以引伸而有了生活力或生命因

素的意義。由此可見，此字的本

意最初並不是指一事物，而是指

一種狀態或過程，因而意義繁

多，能指生命、生物、生氣和生

命的原因。

1.2 此字指一切生活的受造物，如

蟲、魚、鳥、獸（創 1 :24 ; 2:7, 19; 
9:15,16 ）﹔但不指植物，因為植

物沒有生氣和血。血是生命的象

徵和寄託（肋 17: 1 l ﹔申 12:23 ）。

此外，泛指人或指某人，與代名

詞連用，也指人本身（創 12:5 ﹔

27:4﹔出 1 :5﹔肋5: 1 4﹔詠4:2 ）。

1.3 此字指人的生活成分﹔不但指人

1464 

的心靈和肉身，而且也指人的生

活情緒和感覺，如說「靈魂」受到

不潔之物的沾染（則 4: 14﹔原文

作：「我的靈魂從來．．．」），感到

舒暢、憔悴（戶 11: 6﹔耶 31 :25 ; 
詠 19:8; 94:19 ），渴慕、追求（申

4：凹，詠 42:2,3 ﹔ 63:2 ），饑餓、

飽飯（耶 31:14-25﹔哀 1: 19 ），憎

嫌、愛好（創 34:3﹔戶 21 :5﹔約

一十四畫

10: 1 ﹔歌 1:7 ）情願、拒絕（創49:

6﹔約 7: 15 ），虔誠、希望（詠25:

1,2﹔曰：20,21 ），歡樂、悲傷（詠

35:9﹔ 42:6 ﹔ 86:4；約 30:25)

1.4 此字指人的性命或生命（列上 19:

4 ），如「靈魂」全操在天主手中

（約 12: 10﹔則 18:4 ），收回「靈

魂」’為「靈魂」擔憂（蘇 9:24 ﹔

則 32:10 ），救得「靈魂」（創 16:

17,18 ），圖謀「靈魂」’冒「靈

魂」的危險（民 5: 18﹔詠56:7 ﹔ 57:
7 ），創除「靈魂」（創 17:14) , 

「靈魂」死亡（民 16:30 ），都是指

性命或生命而言，故譯文多譯作

性命或生命。

1.5 字有時亦指「心」’與「心」互用，

凡「心」所能有的作為，都可歸之

於「靈魂」。如喜怒哀樂歸之於

「靈魂」（撒上 l : 15, 16﹔約 33:20;

詠 94: 10 ），貪求企圖亦歸之於

「靈魂」（歌 3: 1-4﹔詠 78: 18 ; 84: 

3 ），因為在舊約內，以心指整個

人和生命，以「心」為一切內在作

為的中樞。

1.6 但這所謂的「靈魂」’是直接由天

主而來，是天主賦與人身的生命

（創 2:7﹔依 57: 16﹔耶 38: 16) 

所以，這為人生命的「靈魂」與天

主脫離不了關係，也與它賦與的

人身脫離不了關係。它是賴天主

而生活（詠33 :20-21﹔依38:19) , 

嚮往渴慕天主（詠42:2,3 ），如大

旱之望雲霓（詠63:2 ），有天主在

前就不勝歡愉（依 61: 10﹔詠 35:

9 ），沒有天主在旁就不勝悲傷

（哀 3:17,18﹔詠 62:2,6 ﹔ 77:

2,3 ）。為此，它盡其所能愛慕、

事奉、讚美天主（申 4:29 ﹔ 6:5 ﹔

10: 12﹔詠 146:1,2 ）。像這樣的思

想和觀念，在聖詠集內較其他經

典更為普遍。

這「靈魂」注入在人身內，使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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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靈的生物，為人身生命的因素﹔有

它存在人體內，人就是活的，有生活的

表現（創2:7 ）。但希伯來人並不以人為

肉身和靈魂的合體，至少最初是如此。

他們以「肉身」、「靈魂」和「心」混

指整個人，所以人死後，仍稱之為「靈

魂」（肋 19:28 ﹔ 21: 1 1，戶 6:6 ﹔ 9:6 ）。
並不以「靈魂」為不死不滅的神體，以

它是存在氣息和血內（肋 17: 10-14﹔申

12:23-27﹔詠 9:13 ﹔ 72:14﹔參見創 9:4-

7，約 6: 18 ）。
凡是生物都有氣息，而且這氣息都

是由天主而來，因為天主是生命之源

（創 1:2﹔詠 104：凹，30﹔訊 3: 19”21 ）。

人有的氣息和肉體，究與其他生物所有

的不同（創 l :27,28 ﹔ 2:7﹔的 12: 10 ）。

依舊約思想，在人身內，有所謂的「靈

魂」（ nephesh ），有所謂的「神魂」

(r聞h ）（創6:17 ﹔ 7:22﹔約34: 14, 15﹔訓
12:7 ），二者雖同為生氣或氣息，但意

義究不完全相同，各有自己特殊的含

義：「靈魂」可視為生命的要素，「神

魂」卻是生命的根源。「神魂」總不死﹔

人死後「神魂復歸上主」（訓 12:7 ）﹔但
「靈魂」卻能死，且能置之於死地（戶23:

10：，民 16:30﹔則 13:19 ）。

希伯來人始終相信人死後仍然存

在，謂人死是復歸老家，「與自己的先

人」相團聚（創 25:8; 35:29﹔民主 10 ﹔

編下34:28 ），相信人死後降入陰府（創

37:35 ：，戶 16:30﹔依 14: 15 ：，多 3: 10 ）。

善人惡人死後同入陰府（戶 16:33﹔約

24: 19﹔詠49:11-15﹔依 38:10,11 ），遠

離世人，不見光明（約 7汀， 10 ﹔ 10:21 ﹔

曰：22-30 ），再也沒有甚麼作為（依38:

18﹔訓 9: 10﹔詠6:6 ）。對於人死後，人
的「靈魂」所有的狀態，希伯來人沒有

一個清楚確切的觀念 c w11 3: l s-21 ﹔約

14:7-15 ）。隨著敢示的進展，對於人死

後的事，在晚出的經典內，才有了較清

楚的說明，知道人死後，肉身化為灰

士，「靈魂」卻依然存在，是不死不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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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一觀念在較晚出的智慧篇內，尤

為顯著（智 2:23 ﹔ 3:1-4; 9:15 ; 15:8-

11 ）。人死後，「靈魂」不但不死不滅，

而且依照人在世的功過，要受到賞罰

（智 2:22 ﹔ 5 ），為此，人不能以現世榮

辱苦樂來衡量、預←身後的榮辱苦樂，

不應只注重有死有壞的肉驅，卻耍，而

且另外要注重不死不壞的「靈魂」（智3 ﹔

4 ）。由於得知「靈魂」的不死不滅和身

後的賞罰，對於「肉身」復活的道理也

有了顯著的進展（智 1:15 ﹔ 3:2-8﹔參見

依 26: 19﹔達 2:2﹔詠 16: 10﹔加下 7:9-

12 ），因為肉身與「靈魂」原是「相依

為命」的（智 8:19-20﹔參見創 2:7 ）。

2. 在新約內

「靈魂」一字的含義和用法，大抵

說來，與舊約無異，只不過在幾點上，

意義較為明確而已。新約用以來指「靈

魂」的字是“psyche”。此字的原意，與

希伯來文“nephesh”一字的原意，大抵
相同。指生命（瑪 6:25 ），指性命（路

6:9﹔若 10:11 ），指氣息或生氣（宗20:

10﹔默 8:9 ﹔ 16:3 ），指生命的因素（路

12:20﹔羅 16:4﹔斐 2:30 ），指生活的情

緒（谷 14:34﹔若 12:27﹔宗 14:2 ），指

心意心靈（荒唐 11 :29﹔路 2:35﹔弗 6:6,7 ﹔

斐 1 :27﹔哥 3:23 ），指人，任何人或大

眾（宗 2:4卜的﹔羅 2:9﹔伯前 3:20)

指自己本人（路 14:26﹔若 12:25﹔格後

1: 2 3 ）等。按希臘文此字雖有喉嚨之
意，但新約內從未以此字來指喉嚨。

新約對於人生身後的事，有了更進

一步的敢示，雖然人對於身後尚不能說

己徹底明瞭’但至少已不如舊約中人不

得要領，明知人死後，肉身雖腐爛，化

為灰土，但靈魂卻仍然存在（瑪 10:28 ﹔

27:50﹔路 16:29-31 ﹔ 23:42,43 ），將依

照生前的功過接受賞罰（瑪 l 6:25-27 ; 

25:31-46 ）。「靈魂」在末日要與肉身

再相結合而復活，成了新約信仰的基本

道理（格前 15 ）。由此可見，新約亦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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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以「靈魂」指整個人而言，從不

以「靈魂」能單獨存在。「靈魂」始終

是屬於一人的，人一存在，就有他的

「靈魂」和「肉身」﹔人一死，他的「靈

魂」脫離「肉身」而存在，但仍是某人

的「靈魂」’「肉身」終於要復活，與

「靈魂」再結合﹔所以人雖死，而的要

復活，永遠存在。這一點新約是說得再

清楚沒有了（瑪18:7-9 ﹔ 25:46﹔若5:24-

29﹔得前5:23﹔格前的： 12-19,52-58﹔希

10:36-39：，伯前 l 汀，9)

新約不但對於人身後的生活，而且

對於人現世的生活，也有了更進一步的

敢示。人在新約敢示下，更清楚知道了
人的肉身與靈魂在現世彼此間的關係。

以往以為痛苦和羞恥的事，現在不但不

以為痛苦或羞辱，反而以為是福樂和光

榮（瑪 5: 11 ﹔斐 l :29 ; 3:7-1 l ﹔得後 l : 
4,5 ）。人在世該怕的不是肉身的痛苦和

死亡，而是靈魂的痛苦和死亡（瑪 I 0: 

28﹔雅 5:19,20﹔默 2: 10; 20:6,14 ; 21: 
8 ）﹔該貪求的不是世界的福樂，而是

靈魂的得救（谷8：泊，37 ）﹔該恥的不是

受凌辱，而是恥自己不知救靈魂（谷 8:

38﹔路 9:26 ﹔ 12:8,9 ）。靈魂既如此可

貴，人就應不怕犧牲自己的一切和性命

來救自己（瑪 16:24-26 ）和別人的靈魂

（格後 12:15﹔羅 9:3﹔迦 4: 19﹔得前 2:

8 ），其中的原園，就因為人是基督，

活天主子，以自己性命（原文作「靈

魂」）換來的（瑪20:28﹔谷 10:45 ），人
由於基督，在聖神內已有了永生（格前

15 :45 ）。暫生如與永生相比，實有有限

與無限之別，犧牲短暫的今生為獲得永

無窮盡的來生，又有甚麼不值得（羅 8:

18﹔格後 4: 17) 

人因為在聖神內有了永生，所以人

的生命在世就已富有神性（弗 l : 13, 14 ; 

4:30﹔格後 l :21,22﹔羅 5:5 ）。新約為
表示靈魂具有這種超性生活的狀態，常

稱人的靈魂為「神」或「神魂」 （pneuma
格前2: 10-16 ），尤以聖若望和聖保祿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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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這字來指稱在聖神內生活的靈魂（若

3:5,6 ; 4:23,24 ; 6:63 ; 14: 17﹔羅 8:
10,16﹔格前 3:1; 7:34; 弗4:23 ）。為

此，聖保祿將人分為三種：屬肉的人

（羅 7:14﹔格前 3:1-3 ），屬靈的人（格

前2: 14 ）和屬神的人（格前2:13,15 ﹔ 14:

37 ）：屬肉的人是指隨從肉慾生活判斷

的人﹔屬靈的人是指隨從靈性生活判斷

的人﹔屬神的人是指隨從聖神生活判斷

的人（羅 8:3-9 ）﹔屬肉和屬靈的人是屬

於地上的人，屬神的人是屬於天上的人
（格前的：47-49 ）。血肉不能承受天主的

國（格的：50 ），屬靈的人也不能明瞭天

主的事（格前2: 14﹔參見瑪 16:23﹔雅 3:

15 ），只有抑制情慾（迦 5:24﹔羅 6:6 ﹔

8:12,13﹔伯前 2: 11 ），隨從聖神引導，

具有基督精神的屬神的人（羅 8 : 

9,14, 15﹔迦 5:25﹔哥 3:2-10 ），才是天

主的子女，明瞭天上的事：生時與主同

生同死（羅6:3-13 ），死後與主同在（格

後 5:1-10﹔斐 8:23 ），期後主再來，使

自己卑賤的身體，相似他光榮的身體，

由死者中復活，進入永生，終於獲得自

身徹底的救贖（羅 8: I 1, 2 3 ; 斐 3

10, 11,20,21 ﹔格前 15:42 44 ）。天主是

忠信的，只要人信賴天主，天主聖父必

聖化保存他，使他在主耶穌基督再來臨

時，「神靈」、「靈魂」和「肉身」全

無瑕疵，堪赴羔羊的婚建（得前 5 : 

23,24﹔格前 I :4-9 ：，默 19:9 ）。

由以上所述，得知在聖經內，不論

是舊約或新約，「靈魂」一字的含義，

甚為複雜，不能按字直譯，尤以中文為

然，只有依照上下文義，就其含義翻

譯，故在譯文中多次不見「靈魂」一

字。這一點，聖經譯本讀者不可不注

意。

見到人、 253心、 561 肉身、 560肉、 601

血、 436生命、 524死亡、 562 肉身復活、 1453

恩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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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7 鷹

Eagle, Aquila 

屬猛禽中最厲害的一種，在聖經上

如其他鳥類，被視為不潔動物。它翱翔

天空，快速敏捷，莊嚴可畏，謹護幼

雛。在舊約及新約中，不時取來作不同

的象徵。它的種想頗多，幾乎全見於巴

力斯坦。最主要的算是太陽鷹，它的希

伯來名「乃舍爾」（ Nesher ）亦指其他的

猛禽，卻不可混為一談。它是聖史若望

的象徵。（申 14: 12 ; 28:49 ; 32: I l ﹔約

28:30﹔默 4:7 等）

見 1414 飛鳥。

2618 鹽

Salt, Sa/ 

巴力斯坦在全世界最特殊的一點，

也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是它的大鹽

湖，在聖經上名之謂「鹽海」（創 19:26 ﹔

蘇 3: 16 ），因為它的水分竟含有四分之

一強的鹽，因而全無生物，故通常稱之

謂「死海」。基於這種大量產鹽的事

實，自古以來聖地的居民便知道利用它

來作調味劑，沒有加鹽的食品，幾乎是

不可思議的事（約6:6 ）。它同水、火及

鐵是人生不能缺少的基本生活要素（德

39: 31 ）。鹽能保存食水不壞（列下 2:

20,21 ），能用來作擦摩剛剛出世嬰兒身

體的振奮劑（見創 16:4 ）。在將來默西

亞的美麗遠景時代，牲畜要吃拌上鹽的

飼料（依30:24 ）。事實上巳力斯坦早已
有這種用法且沿用至今，目的是防止家

畜生病。

食鹽在訂立盟約上也有重大的意

義，至今阿拉伯人仍有俗語謂：「願在

你我之間有食鹽存在」，即謂：「顧我們

建立互不侵犯的和平」。是以上主與以

2617 - 2619 

民訂的盟約亦稱為「永久不變的鹽約」

（戶 18: 19﹔編下 13:5﹔厄上 4: 14 ）。鹽
有防止食物腐朽的功能，故此古代民族

多以鹽來象徵永久性，不變性。也正因

此在一切獻於上主的祭品中，鹽是絕對

不可缺少的：「在你的一切祭品上，都

應加上鹽來奉獻」（肋 2: 13；參見則的：

24﹔厄上6:9 ），甚至於在奉獻與上主的

香料中，也應加上食鹽（見出 30:35 ）。

但是，聖經在表揚食鹽之「功德」

之餘，也知道它「缺德」的作用。農田

土地經過鹽水的澆灌，水份蒸發之後，

田地便成了荒蕪的廢田，是報復敵人的

手段之一，就是將鹽水澆在敵人的土地

上，使其成為鹹田（申 29:22﹔民 9:45 ﹔

臣 2:9﹔參見詠 107:34)

新約：既然猶太人對食鹽的功效和

價值有如此清楚的認識，也就無怪乎耶

穌稱自己的門徒是「地上的鹽，世間的

光」（瑪 5:13-16 ），意謂他們為人生社
會的導師是不可或缺的，猶如食鹽及光

明對人生是絕對重要的。馬爾谷亦清楚

地在強調一切基督徒都應受火的淨鍊，

及以食鹽來臨存（谷9：紗，50 ）。路加對

鹽亦有同樣的觀念（路 14:34,35 ﹔ 見瑪

5:13-16 ）。聖保祿勸勉教友與人往來要
和睦相處，作事要明智，言談要溫和，

有如調上了智慧的鹽，使人聽起來津津

有味，而獲得神益（哥4:6 ）。後代的聖

師們也將法律與食鹽相比，等量齊觀。

2619 鹽谷

Valley of Salt, Val/is Salinarum 

是達味的軍隊在阿彼瑟大將率領之

下，戰勝厄東人的地方。在這裡曾有一

萬八千厄東人被殲滅（撒下 8 日，編上
18: 12﹔詠60:2 ）。其後在猶大王阿瑪責

雅時代（ 796-781 ？），厄東人再度於岡

樣的地方敗北，死傷達一萬人之眾（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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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14:7﹔編下25: 11 ）。這個地方按學者

們的意見，應在聖地南方的乃革布地

區。

2620 鹽城

City of Salt, Civitas Salis 

是位於猶大曠野中屬猶大支派的一

座城市，距離死海不遠。學者們大都以

為它就是現今所說的谷木蘭廢墟（蘇15:

62) 

二十五畫

2621 蠻夷

Barbarian, Barbarus 

這一名詞來自（印度）梵文，意思

是「笨口結舌的人」’希臘文借用此

詞，以示說話不清、令人難懂的人，由

此而演變成一切講外國語言的人，詠

114: 1 ﹔格前 14: 11 °宗 28:2,4 所說的

「蠻夷」或「土人」就是這種意思。後來

舉凡一切不屬希臘人種及文化的民族，
都被視為蠻夷，且含有鄙視之意（哥 3:

11 ）。同樣，猶太人亦視一切非猶太的

希臘人為蠻夷（加下 2:21 ﹔羅 l : 16) 

或其他教外異民（羅 3:29 ﹔ 9:24﹔迦 2:
7 ）。普通說來，蠻夷亦是指無知的粗

人而言（則21 :31 ﹔加下去22 ﹔ 10:4 ﹔ 1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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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2 鑰匙

Key, Clavis 

遠在很古的時代，人們便知道及利

用鎖及鑰匙，聖經上也多次直接或間接

地提到（蘇2:5﹔民 16:3﹔列下4:21 ﹔厄

下去3﹔瑪 25:30﹔路 13:25﹔若 20: 19-
26) 

考古學告訴我們，現在的圓形或扁

形的細小有齒鑰匙，在古時代是不存在

的。古猶太人所慣用的鑰匙是木作的，

有八、九英吋長，在其尖端有四、五個

牙齒不等，用以插入鎖孔內為關閉或開

敢門戶。而鎖的構造與鑰匙是相對的，

它有兩件：其一安裝於門的一邊，內有

活動的及與鑰匙相對數目的齒牙﹔門的

另一邊或門框上，有數個相對的洞為容

納由鑰匙所轉動過來的齒牙。但因這種

鑰匙是木質的，故考古學者向未發現這

類鑰匙，因大都已腐爛無存。不過，在

革則爾卻發現了希臘時代的鐵質鑰匙。

現在敘利亞及其附近區域的阿拉伯人，

至今仍沿用此種鑰匙。

聖經上提及鑰匙有兩種意義：其一

是字義的，如！擎阿布王厄革隆的僕人，

在厄胡得民長行刺國王之後，以他們所

帶的鑰匙開了國主涼晝的門（民3:25 ）﹔

編上 9:26,27 亦是按字義的解釋﹔其二

是寓意，這種意義在聖經上的例子很

多，比如耶穌責斥法學士們，因為他們

拿走了「知識的鑰匙」（路 11:52 ）。鑰

匙亦是權柄及勢力的象徵（路 4:25﹔默

默 l ﹔ l 1 :3-6 ; 20: 1 等）。其次「達味家
室的鑰匙」（依 22:22 ），「那掌有達味

鑰匙的」（默 3:7 ）等句，都是權勢的頭

銜，而這頭銜是含有象徵默西亞權柄意

義的，且符合在耶穌身上，「他開了沒

有人能關﹔他關了，沒有人能開」（依

22:22 ），因「達味的家室」就是耶穌所

創立的聖教會的預像。耶穌因著他的苦

難、聖死及復活，戰勝了惡魔，獲得了

天上地下的權柄（默 1 18 ）。耶穌先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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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鑰匙許給了教會的首長怕多祿（瑪

16: 19 ），後來正式將之交付給他（若21:

15-17 ），使這種天國的權柄，永遠藉

著伯多祿及他的繼位人存留於聖教會

內。

2623 霞狗

Hyena, Hyaena 

一種哺乳食肉類動物，形似狗，體

呈淡黃灰色，軀幹較狗為大，毛長而

堅，自頸至尾，有長毛如竄，性兇惡，

以動物的死屍為食物。在巴力斯坦多居

於洞穴或墓穴之中，夜間外出覓食。德

13:22提及到它，並謂「猶如最狗同狗不

能和平相處，那麼富人和窮人亦然」
蠶狗一詞祇見於德 13:22 ，且出於希臘

文。
撒上 13: 18的「責波故山谷」或亦可

譯作「鬢狗山谷」，但因學者關於這個

山谷名的意見各異，且有學者將之作食

肉鳥類來講，故思高譯本也不十分確定

的譯作「袋狼山谷」

二十六畫

2624 讚頌

Hymn, Hymnus 

以民用來讚頌上主全能、偉大、尊

威、救援、及默西亞時代的歌詞。有時

用為公開的敬禮，有時則用羊毛私人的敬

禮。它可能是歌唱的讚詞，也可能是朗

誦或默念的讚詞﹔在這一點上別於聖

詠，蓋聖詠普通是用來為歌唱的詩詞，

並有樂器伴奏。

2623 - 2625 

讚頌的結構有一定的格式，首先是

序言，用來隆重地邀請參與禮儀的民

眾，熱心的靈魂，甚至大自然界來齊聲

讚頌上主的榮耀。其後是正文，列舉上

主應受讚美的事蹟’這些事實可能是天

主本身的偉大屬性，也可能是歷史上的

事蹟，以及自然界的化工，中間有時重

複地加以邀請的序言。

舊約中的讚頌詞，主要的有梅瑟的

「凱旋歌」（出 15:1 19﹔申 32: 1-43) 
德波辣的「凱旋歌」（民 5:1-31 ），亞納

的「頌謝詩」（撒上 2:1-31 ）等。新約中

的主要讚頌則有聖母瑪利亞的讚詞「我

的靈魂頌揚上主」（路 1:46 55 ）﹔區加

利亞的「讚美歌」（路 l：“－79 ），以及

西默盎的「讚頌詞」（路 2:29-32 ）。此

外在宗 16:26 並記載保祿同息拉在斐理

伯坐監時，夜間二人祈禱「讚頌」天

主。

見 2126 詩歌、 461 光榮頌及 2625 讚詞。

2625 讀詞

Praise Laus 

「讚詞」就是受造之物為讚頌、光

榮、祝福上主所用的歌詞或詩句。一切

受造物（詠 69:35﹔達 3:52-90 ）、天使

（詠 103 :20,21 ）以及人類都應讚頌上主

（民 5:2-31 ﹔多 8:5-7 ﹔ 13:2-18﹔友 16:

1-17﹔詠 22:24 ﹔ 50: 14：，的： 2,8; 96:1-

3,7 等）

聖經上歌頌上主的詩歌可說處處皆

是，其要者有為感謝上主自埃及拯救以

民的聖詠，稱為哈肋耳聖詠（詠 l 13-

118 ），是以民在重要聚會及節日上所

慣唱的，也是耶穌在晚餐廳中同宗徒們

一齊唱過的（瑪 26:30﹔谷 14:26 ）。其

次有十一篇里詠皆以「亞肋路亞」（請讚

頌上主）為始（詠 106 ﹔ 111-113 ﹔ l l子

117 ; 146-150 ），更有十三篇聖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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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6 董十一
一

「亞肋路亞」為終（詠 104-106 ﹔ l 13 ; 

115-117; 135 ; 146 150 ），如此「亞肋

路亞」一詞經過默示錄（ 19:1 8 ）而傳

入基督教會的禮儀，沿用至今。「賀三

納」一詞（我們求你救助），也可以說

成了讚詞上的術語，它亦取自聖詠

(118:25 ）。在耶穌榮進耶京時，百姓

就曾以此語來歡呼歌頌「達味之于」（瑪

21 :9﹔谷 l 1 :9-10﹔若 12:13﹔見路 19:

3 8 ），孩童們在聖殿中亦然 0需 2 1: 

15) 

讚美的對象是天主（出 15:2﹔申 l : 

21 ﹔詠 22:4；依 12:2 等），是天主的大

能、尊嚴、聖德、美善及正義（詠 8 ﹔

19 ﹔ 33 ﹔ 74 ﹔ 104 ﹔ 148﹔德 42:15 43: 

33 ），是因為上主對自己的百姓施行了

恩惠（詠 65 ﹔ 66 ﹔ 105 ﹔ 1 14 ; 146) 
聖經上不乏讚頌上主的美表，如默

基瑟德（創 14:20 ）、梅瑟（出 15:2 ）、

德波辣（民5:20 ）、達味（編上29: 11 ）、

撒羅滿（編下 6:4 ）、青年多俾亞（多 8:

5- 7 ）、他的父親（多 24 ）及撒辣的親人

（多 8:12 17 ）、友弟德（友 18 ）及火窯

中的三青年（達 3:52 90 ）。達味甚至制

定了肋未人專職讚頌上主（編上 l 6:4 ）。

舊約時代的默西亞主義，也曾感發

人寫出不少的讚頌歌詞，如亞納的頌謝

詩（撒上 2: 1-10 ）、一些聖詠（ 47 ; 93 ; 

96-99 ）及一些先知的吟詠（依 12: 1 6; 

42: 10-13 ; 44:23 ; 49: 1 3﹔耶 31: 10 

14 ）。新約上瑪利亞的「我靈頌揚上主」

（路 l :46-55 ）及區加利亞的預言（路 1:“- 7 9 ），是兩篇歌頌上主的典型讚
詞。

見 l 158 哈肋耳、 1529 祝福。

2626 驢

Ass, Asinus 

古時，聖地已有野驢（依32: 14﹔耶

1470 

2:24﹔約 l 1: 12 ），現仍見於豪郎及阿拉

伯之間的地區及聖地北部，將其馴服

後，遂成為主要家畜之一。是半遊牧民

族心愛的動物，因牠性情善良，且能忍

苦耐勞。遠在聖而且時代即見於聖經（創

12: 16 ﹔ 22 汀，5 ﹔ 42:26 等），人用來坐

騎代步（出4:20﹔戶22:22﹔民 10:4 ﹔ 12:

14 等），女人亦不例外（民 l : 14 ）。原
先本是富人的財物（民 10:4 ），後來用

途普及，貧苦家庭亦可畜養（出 2 0: 

17 ），用來運貨物（創 42:26﹔撒上 25:

時，依 30:6 ）或在田間工作（申 22: 10 ; 

依30:24 ）﹔富人甚至養有驢群猶如羊群

（約 l :3 ; 42: 12﹔編上 27:30 ）。牠的馴

服早過駱駝及馬匹。因為古人常用馬為

作戰工具，而驢則用來為騎，故有救世

主 默西亞一一騎驢而來之說（臣 9:

9﹔瑪21 :2等），以示默西亞為和平的君

玉。聖經禁止「牛驢一同耕作」（申 22:

10 ），白色的驢子視為皇家的坐騎（民

5: 10 ）。因飼料之關係被視為不潔動
物，故其肉不可食，更不可用作祭品

（出 13: 13 ﹔ 34:20 ）。聖經上有不少關於

驢的戰事，如巴郎的母驢（戶口： 2 卜

30 ），撒烏耳尋找失驢之事（撒上 9:3

等）。耶穌榮進耶京時，亦騎在驢上

（瑪 21:1-1 l 等﹔谷 l 1: 1-11 ），作為默

西亞君王和平及謙遜的象徵。至於耶穌

誕生於牛驢之間，聖經上並無提及，這

是出於偽經（偽瑪 14 ）及數位教父對拉

丁通行本及七十賢士譯本的依1:3﹔哈3:

2 的誤解而來。



二十七畫至二＋九畫 2627 - 2630 

二十七畫

2627 鑽石

Diamond, Adamas 

鑽石或金剛石，是最硬的礦石，無

色，透明，可供裝飾或雕刻玻璃玉石之

用（耶 17: 1 ﹔則 3:9：，匣 7: 12) 

見 430 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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鱷魚是巴力斯坦盡人皆知的動物，

蓋考古學家曾在加爾默耳山洞中發現至

少一具鱷魚的骨骸。古時在加爾默耳山

之南及凱撒勒雅之北的則爾卡（ e 卜

Zerqa ）溪流入海處，有鱷魚的存在，很

可惜其最後一隻被人於一八七七年殺
死。在其他中東地區亦都有鱷魚這種大

動物，格外是在埃及的尼羅河。提革拉

特丕肋色爾一世即由埃及法郎獲得一隻

鱷魚作為禮品，並且埃及人對這種動物

曾加以敬禮。考古學家發現了不少鰻魚

的墳墓及它們的「木乃伊」

在聖經上並無學術的名詞來稱呼

它，約 40:25-41:26 稱之為「里外雅
堂」’詳細加以描述，為彰顯天主的大

能及人的無能。厄則克耳先知亦曾將埃

及法郎比作一隻巨大的鱷魚、（則 29: 3 

等）

見 766 里外雅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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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種鳥名的翻譯，學者們有許

多不同的意見，再加上聖經所用的大多

數動植物名並非科學的術語，而只是民

問的通俗稱呼，是以很難斷定它確是甚

麼鳥。本來按原文及古老的希臘譯文，

它應是北極地帶的一種水鳥。但這種鳥

在聖地是不可能生存的，故此現代的學

者，多主張其所指應為鷗鷺，此鳥大略

像烏鴉，羽毛黑色，有綠光，嘴長，善

潛水捕魚，俗名叫「小烏鴉」或「魚鷹

子」’多見於加里肋亞湖及約但河畔，

被梅瑟列入不潔的鳥類。

見 1414 飛鳥。

二十九畫

2630 鸝

Heron Herodio 

似是一種不潔的飛鳥（肋 l 1: 19﹔申

14: 18 ），其名有「虔誠者」之意。希臘

本及拉丁通行本的譯文，都不太準確，

思高譯本譯作鶴（肋 l 1: 19﹔申 14:18)'

或者鶴（詠 104: 17﹔耶 8:7﹔匣 5:9 ）。

有成群的鶴居住在聖地的約但河畔，色

有白黑，黑者體積極小。聖詠上說它居

在樹梢（詠 104: 17 ）。是一種季候鳥（耶

8:7 ），其翅巨大（匣 5:9)

見 1414 飛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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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付篇 1 儒家思想與聖經

附篇

儒家思想與聖經（黎正甫）
Confucianism and Holy Bible, 
Confucianismus et SS. Scriptura 

孔子之前，早已有儒，許氏說文解

字：「儒，柔也。術士之稱」。列子周

穆王篇：「魯之君子多術藝」。此所言

「魯之君子」即指儒，是學者之通稱。

他們嫻習六塾，並以六藝教人。蓋明禮

樂可以為相，習射御可以為將，通書數

可以為宰。論語說：「三年學，不志於

穀，不易得也 J （泰伯）。又說：「學

也，祿在其中矣」（衛靈）。儒之習六

藝，本主告進身仕途，以得綠位的一種方

術。古代儒術教育目的在造就社會的領

導人材一一君子。但能受此種教育者都

是貴族。至孔子始創立儒家的學派，他

從儒術入手，主張「有教無類」’以六
藝教一般平民。他也宗周，講詩、書、

禮、樂，但他有較高的理想，其志不在

祿位，而欲行其道，即欲實現他的「一

貫之道」。故孔子是一個教育家，而非

宗教家。他所倡導的儒家是一學派，而

非宗教。因為他們的行為和希臘的智者

相似。儒家的學理施行，通稱「儒

教」，實與宗教有別，因為他們沒有宗

教的社團組織和活動。漢書藝文志列儒

家為九流之一，云：「儒家者流，游文

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

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

其言，於道最為高」。此漢人對儒家的

解釋，頗為明確。

儒家雖非宗教，但其人生思想與宗
教所談論者有許多相同。正如希臘哲學

曾被猶太教及回教學者所吸收，在歐洲

中世紀又與基督教的經院哲學結合。故

我們可以斷定，儒家的思想亦必有與基

督教聖經的教義相符合者，今就此觀點

討論之如下．

1. 天生萬物

基督教的聖經教導人欽崇惟一的天

主，認識天主為宇宙萬物的創造者，人

生當按天主的旨意而行。這些思想在儒

家的經典裡亦有述及。儒家以五經四書

為教材，此等書中所言的「天」

「帝」’或「皇天」、「上帝」’與聖經

所言「天主」相同。在詩經不日書經裡，

「天」與「帝」並用，例如：

「帝命不時」’「天命靡常」（詩大

雅文王）

「疾威上帝」（大雅蕩），「旻天疾

威」（小雅小旻）

「格於上帝」、「格於皇天」（書君

爽）

「天命極之 J （書湯誓），「帝欽罰

之」（立政）

此等句法相同，或稱「天」，或稱

「帝」，其意義亦相同。禮記文王世

子：「夢帝與我九齡」’鄭注：「帝、

天也」。堯典：「肆類於上帝」’王肅

注：「上帝、天也」。孟氏易章句：

「帝、天稱」。白虎通：「帝者、天

號」。故詩、書中，「天」與「帝」異

其名，而實同為一至上神﹔或稱「皇

天」或稱「上帝」’「皇」與「上」只

是形容其至大與至尊罷了。

易屯卦象曰：「天造草眛」。王粥

注：「屯者、天地造始之時也。造物之

始，始於冥昧，故日草昧也」。孔穎達

正義：「言天造萬物於草創之始，如在

冥昧之時也」。這不是與聖經所說相合

嗎？創世紀 l.1,2 ：「在起初，天主創造

了天地，大地還是混沌空虛，還是一團

黑暗」

尚書洪範說：天錫禹洪範九疇，初

一為「五行」：「一日水，二日火，三

日木，四日金，五日土」。這是上帝於

宇宙中最初創造的五種物質，實統括萬

物而言。左傳襄二十七年﹒「天生五

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杜預注：

「五材：金、木、水、火、土」。這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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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篇 1 儒家思想與聖經

種物質是人所必需，缺一不可。中庸：

「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也是

說萬物由天生，並非自然發生的。

論語陽貨：「子曰：天何言哉！四

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

之意：天主造生萬物，不必以言行，只

要他有意造宇宙萬物，所有宇宙萬物就

會立刻出現。這似乎與聖經所言不同。

因為舊約創世紀載：天主造萬物是用說

話，天主說：「有光」！就有了光。其

實這不過是表達天主之意罷了。天主無

形無像，不必如同人一樣說話。只要天

主有意造物，該物便立刻出現，用不著

說話。

詩大雅蕩：「天生蒸民，其命匪

誨。」又蒸民：「天生泰、民，有物有

則。民之秉勢，好是懿、德。天監有周，

昭假於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眾

民都是天生的，人之愛好美德，是出於

天賦的本性。孟子曾引此詩，又引孔子
評此詩的話：「為此詩者，其知道

乎」！此「道」即天人關係之道，也是

儒家學說的重要原理。

詩小雅小并：「天之生我，我辰安

在？」左傅：「天生民而立之君」（襄十

四年），「天生季氏」（昭三三年）。孟

子萬章：「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

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

也」。孔子也說過：「天生德於予」（論
語述而）。可見儒家承認人類是天生

的，天帝是人類的大父母。人祭把天
帝，除表示敬畏其權能外，也出於反本

報始之心。

2. 天命宰治

宇宙萬物既是天帝所創造，自然受

天命的統治。儒家經典所言的「天」或

「帝」’及論語中孔子所言之「天」，都

指主宰的天。朱子語類：「或問伊川

說，以主宰謂之帝，孰為主宰？曰：自

有主宰，蓋天是筒至剛至強之物，自然

如此運動不息，所以如此，必有為之主

1476 

宰者」。

天帝的權能無限，一切自然現象及

人事禍福都由他宰制。尚書學陶誤：

「天秩有禮！．．．．．．天命有德．．．．．．天討有

罪」。詩大雅皇矣：「皇矣上帝，臨下

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

地上的君權亦由天帝所命，「有命

白天，命此文王」（大雅大明）。「天休
於寧玉，興我小邦周」（書大詰）。天命

降給有德者，有國者欲保持永命，則不

可不敬德，否則必墜厥命。書召話：

「玉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有夏服

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

延。惟不敬厥德，乃曰墜厥命。．．．．．．有

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

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

命。今王闢受厥命，．．．．．．桐若功，王乃

初服。．．．．．．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

用祈天永命」

在左傳中亦屢言人之生死禍福，國

之存亡，皆由天主宰：「成王定鼎於郊

廓，←世三十，←年七百，天所命也。
周德雖哀，其命未改」（信二四年）

「良臣將死，天命不祐」（昭四年）。「人

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昭二年）。

「國之存亡，天命也」（國語晉語）。「天

祥有德」（同上），「天祥明德」（左傳

宣三年），「天禍許國」（昭十一年），

「天禍衛國」（億二十年），「天降福於
周」（昭三二年）。禍福皆天降，故人當

敬順天命，小心翼翼，不敢怠荒。詩

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之天

渝，無敢馳驅」（大雅板）。

孔子、孟子及漢以後的儒家也都相

信天命。孔子說：「君子有三畏」，而

以「畏天命」為首（論語季氏）。人的

遭遇，都有天命安排，孔子在衛，曾遭

匡人圍困，孔子說：「天之將喪斯文
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

斯文也，巨人其如予何！」（于罕）。孔
子深信天命，他以巨人不能違天害己，

故雖閻戒，而心不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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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在魯，魯君欲見之，因賊氏之

護而不果。孟子自慰說：「行或使之，

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

魯侯，天也。賊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

哉？」（孟子梁惠王）。朱熹解釋說：

「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

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
于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j

（論語顏淵）子貢：「天縱之將聖」。凡

天命所為，人力皆無如之何。

左傳上常有這一類的話：「天方授

楚，不可與爭」（宣十五年）。「天之所

置，其可廢乎？」（信二八年）。「雖晉

之強，能違天乎？」（宣十五年）。「重

怒難任，背天不祥」（信十五年）。故人

當敬順天命，不可有背叛之心。詩大雅

大明：「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書康

話：「敬哉！天畏茉忱，．．．．．．往盡乃

心，無康好逸豫」
儒家相信「天道福善禍涅」（書湯

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

作不善降之百殃」（伊訪，， ）。世人「順天

者昌，逆天者亡」（孟子離霎）。故人皆

當修德行善。

舊約上也有這類的話：「上主使人

死，也使人活，上主使人窮，也使人

富﹔貶抑人，也舉揚人。上主由塵埃中
提拔卑賤者，從糞土中高舉貧窮者，使

他與王侯同席。．．．．．．他保護虔誠者的腳

步，使惡人在黑暗中滅亡。因為人決不

能憑己力獲勝，那與上主敵對的，必被

粉碎」（撒上 2:6-10)

3. 法天祭天
皇天上帝為宇宙萬物之主宰，亦為

一切美善的根源。人之修身行善，莫如

法天。孔子曾讚歎天的偉大說：「巍巍

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
無能名焉」（論語堯日）。嘉以法天，而

修德成聖。天至高大，而堯之善德亦至

廣大。人民無法以言語來形容。

天帝雖無聲無臭，無形像可見，但

其行動呈現於宇宙間的種種跡象，人民

皆可見之﹔故禮郊特牲：「天垂象，聖

人則之」。易繫辭上：「天生神物，聖

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
儒家法天之說亦合於聖經，耶穌

說：「你們應當是成全的，如同你們的

天父是成全的一樣」（瑪 5:48)

天帝聰明，無所不知。書大詰：

「天明畏」。故吾人不可得罪他。孔于

說．「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J （論語八

倫）。耶穌說：「一切罪過和褻潰，人

都可得赦免，惟褻潰聖神的罪必不得赦

免」（瑪 12:31 ）。舊約大司祭厄里說．

「人若得罪人，尚有天主審斷﹔人若得
罪上主，有誰為他求情呢？」（撒上

2:25) 

人當「以禮承天之休」（左傳襄二八

年）。說文：「禮，履也。所以事神致

福也。」人在實踐的行為上敬事神，以

邀福寵。一方面修德行善，使天心喜

悅。例如：「帥象禹之功，度之於軌

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

昨以天下」（國語周語）。「惟尹躬暨

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

（書咸有一德）。「維此王季，帝度其

心。貓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

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於

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於孫

子」（詩大雅皇矣）。禹、湯、王季、文
王之善德功績，都能使天帝滿意，故天

帝嘉讚之，福祐之。

另一方面，備物祭享，以表示對天

帝的敬愛。中國自古以來，有郊耙天帝

之禮。人每以飲食宴會，敬禮尊長，歡

迎嘉賓。祭耙天帝亦曰「饗帝」。禮記

禮器：「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

其矣，不足以饗帝。 J 注：「饗帝，祭

天也。」易益卦六二：「王用事於帝，
吉。」鼎卦象曰：「聖人亨以享上帝」。

事與饗通。

爾雅釋天：「祭天日熔柴」。馬融

說：「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燭

之」。禮祭法：「熔柴於泰壇，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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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郊特牲﹒「天子適四方，先柴」。

注：「所到必先矯柴，有事於上帝

也」。禮大傳：「牧之野，武王之大事

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 J 。說文示

部：「柴，燒柴寮祭天也」。呂氏春秋

季冬：「及百紀之薪寮」’注：「索者
要去柴薪，置璧與牲於上，而索之。升其

煙氣」。故又稱「煙肥。」周禮大宗伯：

「以煙肥美天上帝」。蓋天帝無形，不

能如有口腹者之飲食。古人便想出燭柴

之祭，積柴置牲於上燒之，使煙氣上

升，達於高天。禮郊特牲：「不饗味，

而貴氣臭也」。詩大雅生民：「其香始

升，上帝居散，胡臭重時」。小雅楚

表：「神嗜飲食，←爾百福」。

郊祭用特牲，牡日特。詩小雅甫

田：「祭以清酒，從以辟牡」。郊特牲

曰：「牡用辭，尚赤也。用績，貴誠

也」。論語堯日﹒「予小子履，敢用玄

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

此種祭天之禮，亦可與聖經對照。

舊約肋未紀第一章，上主命梅瑟訓示以

色列子民說：「你們中若有人獻牛作全

燭祭，該獻一頭無瑕的公牛，．．．．．．在上

主面前，宰了那牛，．．．．．．將血灑在祭壇

的四周，剝去其皮，切成肉塊，連頭和

脂肪及洗淨的臟俯與腿，全放於祭壇上

焚燒，作為全矯祭，作為中悅上主的馨

香火祭」。猶太古教的矯祭也是重在其

馨香，以邀上主的悅納。

肋未紀第二章又載﹒「若你給上主

奉獻初熟之物作素祭，應、奉獻火焰的新

麥穗，或去殼的新穀粒」。中國古代祭

天之禮，除熔柴外，亦奉獻酒體梁盛。

禮表記：「天子親耕，奈盛租鹽，以事

上帝」。秦為諸穀之總名，租圈是以黑

泰香草釀成的酒。以這些為祭品，亦可

當舊約所稱的素祭。

祭記為國家之大事，也是最重要的

禮儀。禮以順天，儒家最重禮教。孔子

說：「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

之惰，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是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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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禮，必本於天，設於地，列於鬼神，

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

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禮運）。

先王制禮作樂，包括人神之事，使

皆能處理適當，一切以天為本，奉行天

命，即所謂「承天之道」。措置人事，

即所謂「治人之情」。故儒家不能不談

論有關天道與人，性的問題。

4 天道人性
論語公冶長，子貢說．「夫子之文

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

可得而間也」。朱子注：「性者，人所
受之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

實一理也」。蓋性理之學概屬抽象，即

所謂「形而上學」’較為深奧，必須潛

心深思而後明，非一般人所喜。孔門弟

子眾多，資質不等，約分為：德行，政
事，言語，文學四科。前一科注重道

德，志之者少，後三科主吉普通知識，習

之者眾。論語所輯者，大概都是後三科

弟子所筆記，「子所雅言，詩書執禮」

（述而），便是和這班人常討論的問

題。至於天道人性比較高深的理，則必

須對思悟敏捷如顏淵等人說，故子貢所

罕聞。據莊子人問世及大宗師所載，孔
子與顏淵所講論的，都是有關天道與人

性的問題。孔子、顏淵、莊子三人的生

活修養亦頗相似，故有人疑莊于出於顏

氏之儒。

在詩、書中，天與帝並稱，而不見

天地並稱，天地生物是陰陽五行之說後

起，戰國時人的思想。在論語裡，孔子

談天道的話雖寥寥數句，但是都很重

要，如：「畏天命」’「天生德於予」’

「天之將喪斯文也，．．．．．．天之末喪斯文

也」’「天喪予」！「獲罪於天，無所
禱也」。都證明孔子承認天為人類及萬

物的創造者，是唯一的主宰。他特別讚

頌天的功德說．「天何言哉！四時行

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

貨）。天不言而行，使四時運行，寒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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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節，萬物繁鐘，人類生育，這都是天

命，由於天的仁心。故中庸說：「天命

之謂性」。天所命定人之所以為人者便

是性。人生順天命而行，即率性。故中

庸說：「率性之謂道」。講究此道而施

行之，便是禮教，故中庸曰：「修道之

謂教」。孔子說：「夫禮，先王以承天

之道，以治人之情」。故禮為孔子學說

的中心。

孔子所講的禮，非繁文耨節的艘，

而特別注重禮的內涵。他說：「禮云禮

云，玉吊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

哉」？（論語陽貨）。又說：「人而不

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八份）。可見仁才是禮與樂的內容，

禮不過是仁的實踐儀式而已。

天生萬物出於仁心，生生之謂仁。

天所命定人之所以為人者，便是性，性

之所合，便是仁。孟子說：「仁也者，

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盡心）。朱子

語類：「得於天者，只是筒仁，所以為

心之全體」。人所得於天者是筒仁，萬

物所得於天者亦是仁，所以仁為天地萬

物一體共同之性，為一切善德之所本。

故孔子所講的仁實為全德之稱，統攝諸

德，與耶穌基督所訓示的愛德相同。仁

但就其內涵而言，而愛德卻兼內外言

之。愛德非指愛情，因情感之愛尚不免

有偏私，而愛德則為純全之德，得白天

賦。天主為愛而造人，人為天主的肖

像，故愛德之愛肖似天主之愛，完全沒

有偏私。聖保祿說：「愛是合忍的，慈

祥的，．．．．．．不以不義為樂，卻與其理同

樂，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愛永存不朽」（格前 13:2-

8) 

孟子以為天心仁善，故天斌的人性

亦無不善。他說：「人性之善也、猶水

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無有不下」

（告子）。「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

心」（盡心）。人心有四善端：「慣。隱之

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

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

端也」（公孫丑）。故人只須將此良善心

性保存弗失，並擴而充之，即可成為君

子，更進而為聖人。他說：「君子之所

以異於人者，以存其心也。君子以仁存
心，以積存心」（離冀）。又說：「養心
莫善於寡欲」（盡心）。此種存養便是他

的修養方法之一，其次則為思，「仁義

禮智非由外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

耳矣」。故日「求則得之，舍則失之。

或相倍展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

也」。能盡其才者為士君子，不能盡其

才者為小人。故人之過惡乃由於自暴自

棄，有其才而不用，有善心而弗思，不

能存養，致失本心。只求口腹耳目的快

樂適意，理智之心為物慾所蔽，昧於義

理，妄作妄為，遂陷於惡。

儒家的另一派苟子卻以為人之性

惡，其善是出於人為之偽。他說：「今
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 m頁是故爭奪

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

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

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

義文理亡焉。然則縱人之性，順人之
惰，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

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

然後出於辭讓合文理，而歸於治。用此

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茍子性惡

篇）。好利疾惡與耳目之欲皆是惰，乃

性之一種傾向，順其偏惰，故生惡行。

苟子即根據此偏情而言性惡。因人性既

惡，不能不藉人為之力以矯飾之，故貴

師法，而重學問。「今之人化師法，積

文學，道禮義者為君子。縱性惰，安恣

膛，而違禮義者，為小人」（同上）。但

人具有為善之質，「塗之人，皆有可以

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

之具」（同上）。故皆可為聖人。其修養

之法即積學與師法。「塗之百姓，積善

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之而後得，為

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聖。

故聖人也者，人之所積也」（儒效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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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主性善，茍子主性惡，兩子皆

根據人之自然傾向而言性，因其所見不

同，故其說亦不同。其不同之點是在於

他們所見之不全。蓋孟子以為人性愛好
義理，單據此高尚精神之傾向而言性

善。茍子則以人有耳目之欲，好利疾

惡，單據此卑下肉情之傾向而言性惡。

孟子亦未嘗否認人有耳目口腹之欲，但

他不據此而言性惡，蓋他倒重在人性的

上分，而忽略其下分。茍子說：「人皆
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

義法正之具」。又說：「凡人之欲善

者，為性惡也」。所以他也承認人有愛

好理義善德之智能，但他不據此而言性

善，蓋他所注意的是人性的下分，而忽

略其上分。兩人因各據一偏之見而為

說，故結果相反。言性善者，主存養反

省之功，言性惠者，主力學師法之積，

其目的皆勉人為君子聖人則皆相同。

舊約創世紀講述人類原祖父母犯罪

的經過，他們違抗天主的命令，而犯了

罪，而知道了善惡。罪惡的流毒遺傳給

世世代代的子孫。人雖知道善，卻難於

向善﹔雖知道惡，卻易陷於惡。這原罪

的影響或可補充孟、苟三子不圓滿的解

說。

聖保祿說：「善不在我內，即不在

我的肉，陸內，因為我有心行善，但實際

上卻不能行善。因此，我所顧意的善，

我不去行，而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卻去

作。但我所不願意的，我若去作，那

麼，已不是我作那件事，而是在我內的

罪惡」（羅 7:18-23 ）。聖保祿說：「善

不在我的肉性內」’就是肉性內沒有

善，只有私慾，人犯罪的根原即由於私

慾。「本性私慾的作為是顯見而易的，

即淫亂、不潔、放蕩、崇拜偶像、施行

邪法、仇恨、競爭、嫉妒、忿怒、爭

吵、不睦、分黨、妒恨（兇殺）、飲酒

宴樂，以及與這些相類似的事」（迦

5:19,20 ）。雅各伯宗徒也說：「每個人
受誘惑，都是為自己的私慾所勾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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餌誘，然後私慾懷孕，便產生罪惡」

（雅 1:14,15 ）。這與茍子性惡篇所說的

很相近，故苟子只看見人的肉性一方面

的不善。順從肉性的私慾偏惰，自然、傾

向於惡。但人除肉性外，尚有靈性，靈

性是向善的。

耶穌說：「你們不要害怕那殺害肉

身而不能殺害靈魂的人」（瑪 10:28)

又說：「人縱然賺得了全世界，卻丟失
了自己的靈魂，為他有什麼益處呢？」

（谷 8:36)

宗徒大事錄 20:7-10 記述：有個青

年從三樓墮下死了，聖保祿抱起他說：
「你們不要慌亂，因為他的靈魂還在他

身上呢？」所以基督徒相信人有靈魂。

耶穌有一次責斥法利塞人說：「毒

蛇的種類哪！你們既是惡的，怎能說出

善來？因為心裡充滿什麼，口裡就說什

麼。善人從善庫裡，取出善來，惡人從

惡庫裡’取出惡來」（瑪 12:34,35 ）。由
這句話知道人心內，有善亦有惡。即因

人有靈性與肉性，隨從靈性者，其心中

藏有善庫，隨從肉性者，其心中藏有惡

庫。聖保祿宗徒說﹒「隨從肉性的切

望，導入死亡。隨從聖神的切望，導入
生命與平安。．．．．．．誰若沒有基督的聖

神，誰就不屬於基督。如果基督在你們

內，身體固然因罪惡而死亡，但神魂卻

賴正義而生活」（羅 8:6-10 ）。人類由於

基督的救贖，獲得了自由的恩寵，更加

強了靈性為善的力量，故只要人勉力行

善，依賴基督的聖神是不難成聖的。

5. 靈魂不滿

關於靈魂，儒家雖沒有詳明的講

述，但是中國自古傳承的思想’已公認

人有魂的。據殷虛甲骨←辭，知道殷代

特重祭爾巴，除崇祖上帝外，亦祭品E鬼

神。其祭祖祖批有特祭，亦有合祭。殷

人祭祖祖先，以為祖宗死後，其魂不
滅，且登神域故稱元示、二示、九示、

十又三示（殷虛書契前編三卷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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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尊之為神，故稱示。示字在甲骨

文作乖，象祭壇，其上陳列祭品，其下

點滴象牲血或酒腫。死字象生人拜於朽

骨之形（殷虛書契後編下卷四頁），似

早已有神主牌之設。殷人的先祖示主，

示癸，史記作主王，主癸。而葬字從夕

從片（後編下卷二十頁），顯示當時風

俗己通葬禮之制。因為人死後，其魂已

登神域，則其屍亦可貴了，必慎重葬埋

之。

周書君夷篇：「殷禮修配天」’俞

描說：「商時生稱玉，死稱帝」（群經平

議）。故←辭之「帝甲 J ’易歸妹及書

多士所言「帝乙」’史記所載夏、殷之

王皆以帝名，這是尊祖配天，耐廟稱

帝，視之如神，並非在生時稱帝的。

殷人稱先王為后，書盤庚：「古我

前后」’「女屬不念我后之聞」’「予

念我先神后之勞爾」’「高后丕乃崇降

罪疾」’「先后丕降與女罪疾」。詩商

頌玄鳥：「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先

王死後仍能降禍福於子孫，可見他們的

魂不滅。

這種信念，在周代亦然。詩大雅文

王：「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
勝降，在帝左右」。此詩說文在天上，

在上帝的左右，可證殷、周之際，已有

天堂的觀念。他們相信祖先之神靈在天

空上，和上帝一齊。左傳襄三十年引此

詩說：「文王陽降，在帝左右，﹛言之謂

也」。這可說就是一種宗教的信仰，詩

大雅下武說：「下武維周，世有哲玉。

三后在天，玉配于京」。哲王通稱前

王，三后指太王、王季、文王三人，說

他們三人的靈魂在天上，書召話：「天

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

天。這是說殷後王無道，故天終止大邦

殷之命，殷雖亡國，可是還有許多賢哲

的先王在天上，還保佑他們的子孫。

先王在天上，可證其魂尚存在。祖

先之靈魂不滅，故為子孫者宜以時饗紀

之。書盤庚說：「茲予大享于先玉，爾

祖其從與享之，作幅作災，予亦不敢動

用非德。 J 詩小雅楚表及信南山都是敘

子孫祭享先極的詩。

祖先之神靈既與上帝同在天上，故

祭祖上帝時，不忘祖先，也請出而且先來

配享。詩清廟：「思文后稜，克配彼

夭」。禮大傅：「主者神其而且之所自

出，以其。祖配之」祖宗所從出者，當

然是上帝。上帝創造萬物，亦為人類之

本源。故玉者祭享上帝，是反本報始，

理所宜然，故祭享上帝時，以前且配之。

孝經聖治章：「昔者周公郊紀后復以配

天，宗記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

帝監其德，施福於其孫。詩曰：「比於

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於孫

子」（大雅皇矣）。「藐藐吳天，無不克

鞏’無吾吾皇祖，式救爾後」（蕩瞻印）。

呼籲祖先在天之靈，援救其後裔。

周公是孔子朝夕思慕的人物，是儒

家傳統尊尚的先聖之一。他自稱多才多
藝，能事鬼神。周書金朦篇記述他怎樣

向祖宗禱告。其大意是：周公因武王患

病，而鑄於三玉說：倘先王欲召武王升

天，以事鬼神，周公願以身代。周公善

辯而多智，又多才多藝，能事鬼神。武

玉不如周公之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

祈三王請命於上帝之宮，護佑四方，安

定子孫於下地。但願武王病痊，不失王

位，則先王亦永有依歸。

春秋諸侯時有會朝盟享，當他們歡

血為盟，每呼鬼神來監誓。這些鬼神都

是人死後精神所託化，即人靈魂不滅之

證。左傳信二十八年，晉既敗楚，癸亥

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要言曰：「皆獎

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極

之，俾墜其師，無克昨國」。所謂明

神，可以看襄十一年四月諸侯同於毫。

載書上說：「．．．．．．或閱茲命，司慎司

盟，名山名川，群神群！靶，先王先公，

七姓十二國之祖明極之．．．．．．」杜預注：

「二司（司慎司盟）、天神」。群神群1記

亦指天神，皆屬上帝權下。名山名川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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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祇。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都是

人鬼。且諸神都是在生為人。死而後為

神者。如晉語載：貌公所夢之神為天之

刑神薄收，韋昭注：「傳曰：少晦氏有

子該為禱收」。按左傳昭二十九年：

「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

姓，封為上公，把為貴神，社稜五靶，

是尊是奉」。故社稜五爾巴都是有姓氏之

人，都曾居官職，死而後封為神。

禮祭義：「宰我日﹒『吾聞鬼神之

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

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

神，教之至也。眾生必死。死必歸士，

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士。其

氣發揚於上為明，煮嵩悽愴，此百物之

精也。 I神之著也』。」這是孔子對於鬼

神之解釋。

禮祭法：「人死曰鬼」。說文．「人
所歸為鬼」。又：「魁，神也」。段注：

「神鬼者，鬼之神也。老子曰：其鬼不
神」。故人死為鬼，有神者，有不神

者。又說文：「魂、陽氣也。魄、陰神

也」段注：「白虎通曰：魄者迫也。猶

迫迫然著於人也。．．．．．．郊特牲曰：魂氣

歸於天，形魄歸於地。祭義曰：死必歸
土，此所謂鬼。其氣發揚於上，神之著

也。是以聖人尊名之日鬼神。按魂魄皆

生而有之。而字皆鬼者，魂魄不離形

質，而非形質也。形質亡，而魂魄存，

是人之所歸也。故從鬼」。段玉裁釋此

義頗精，今基督之教義所說，人為靈魂

肉身二者所結合而成，肉體有形質，而

靈魂為神體，非形質。人死即靈魂出離

肉體，肉體有朽壤，而靈魂仍存在。肉

體歸士，而善靈升天堂，惡靈下地獄，

與鬼有所歸之說亦相合。

中庸：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

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

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

承祭靶，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
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蚓

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撐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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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夫！」是孔子亦相信鬼神監臨，不可

測度，且洞徹幽微。故人對於鬼神宜誠

敬，祭而E祈禱時更該虔誠。

6. 倫理思想

儒家的倫理思想是在於立己立人，
大學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

民，在止於至善」。明明德是立己之

道，親民是立人之道，都以能達到至善

為理想目的。

6.1 明明德

明德是人所得於天者，即天賦的本

性。此性原是光明正大，真誠無偽，與

天道相合。中庸說：「誠者，天之道

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又說：「自
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

之性，即大所說的明德。得自天命，由

誠而明。朱子謂其虛靈不昧，具眾理而

立萬事。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有

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

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

自明而誠，便是人道的教育，亦即

中庸所說：「倘道之謂教」。在理論

上，由學問存養，修為克己之功，以復

其性之初明，好像蒙塵之鏡，拂拭其

塵，復現光明照人一樣。在實行上，即

大學所說八條目中之前五目：格物、致

知、誠意、正心、修身。

明明德的初步方法，由格物致知開

始。惟大學對於此兩目的原來解釋己

俟’朱熹取程于之意，為之補釋曰：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

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
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

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

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

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

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則眾

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

大用無不明矣。此謂格物，此謂知之至

也」。朱子又解釋：「格，至也，物猶

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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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也」。他以為格物致知，就是由學問

以積知識。

陸象山斥朱子之說為逐末，他以為

學問之道不在外。而在內，即發揮吾心

所自有之善。

王陽明更發展象山之說云：「致知

云者，非若後儒所充廣其知識之謂也。

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即所謂是

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學而有，不待

慮而得者也」（陽明全書卷八）

良知本來自明，但被私欲所蔽，不

能發現出來。致良知的方法，第一在除

去私欲，第二在用心之誠。蓋使天下人

是非不同的原因，即由於不誠，自昧其

良知。「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

復理，即人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

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則意誠」（踢

明全集卷一）

但陽明解釋物為事，「凡意之所發

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言之物。格者，

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

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為

善之謂也」（大學間，全書卷二十六）。

朱子格物窮理之說，重在外面的學

問知識，而陸象山及王陽明之說，則重

在內部心性之發現。則兩方面都很重

要。中庸說：「君子尊德性而道學問，

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

德性在內，是吾人所受於天者。尊德性

可求諸內，由反省律己之功，修養而

至，此之謂立己。但吾人立己之外，尚

須立人，明明德之外，還須親民。即修

身之外，還要齊家、治國、平天下。則

於心外的學問知識亦不可不探求。所以

中庸說：「尊德性而道學問」。兩方面

必頸兼顧並重。

陸王亦說，人之為惡，乃由於吾心
之良知為物欲所障蔽。但情欲之生，實

由於吾心與外物接觸而發生者，若對於

外物的事理不明，則吾人處世亦難盡善

盡美。所以道學問，窮究事物之理也很

重要。況今科學昌明，更是求學問知識

達到精微之功呢！

大學講修身之道，先誠其意。心之

所發為意。誠意是意念合乎天理。大學

傳：「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

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

慎其獨也」。
耶穌基督教人，不但要謹慎行為，

也要誠其意念。他說．「凡注視婦女，

有意貪戀她的，已在心裡姦溼了她」

（瑪 5: 28 ）。又說：「不是入於口的使

人污穢，而是出於口的，繞使人污

穢。．．．．．．那從口裡出來的都由心裡發出

來的．．．．．．是惡念、凶殺、姦淫、邪淫、

盜竊、妄證、毀謗，這些都使人污穢」

（瑪 15:10-20)

一個人的意念誠實與否，有無自

欺，惟自己知道，故當慎獨，慎即誠之

意。不要以為沒有人看見，便可以自

欺，掩飾其不善，而著其善。耶穌屢次

責斥法利塞人偽善，即因為他們的心意

不誠實，而多姦詐。耶穌說：「你當全

心全靈全意愛上主，你的天主」（路

10:27 ）。這是誠意正心最切實的方法。

中庸也講到慎獨，要使我們的意

誠，常合天道之至誠。蓋誠者為天道，

誠之者為人道。人道修為即須先誠其

意。中庸說：「道也者不可須與離也。

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其所不睹，

恐懼乎其所不閣。莫見乎隱，莫顯乎

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耶穌也說過：「沒有遮掩的事，將

來不被揭露的，也沒有隱藏的事，將來

不被知道的」（瑪 10:26)

大學引孔子之言曰：「十目所視，

十手所指，其嚴乎！」蓋天道昭明，無

所不察，儼然如有許多人監視和指責一

樣，大學中庸所講的「天道」和「誠」’

本為抽象的理，普通人不易明白，不如

詩書中直視之為人格神，稱之為「上

帝」或「天」’更有梅於教化的普及。

上帝無形，無聲無臭，卻是全知，無所

不察，若人存有此觀念，便起敬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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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不敢苟且，而能慎其獨了。云：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不就是教人

正心誠意嗎？

大學解釋正心，「心有所忿慎，則
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

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

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

間，食而不知其味。此謂僑身在正其

iL、。」

心不正，蓋由於情欲所擾，喜怒哀

樂發而不中節，則成為偏惰。萌生不合

理的貪戀，則成為私欲。此私欲偏情都

足以障蔽理智，擾亂心之安寧。

苟子說：「人心譬如槃水，正錯而
無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足

以見鬚肩而察理矣。微風過之，湛濁動

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得大形之正

也。心亦如是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

易，其心內﹛頃，則不足以決庶理矣」

（解蔽篇）

人的心性得白天賦，本與天道相
合，光明正大。心為情欲所亂，則不得

清明，被其障蔽，而看不見天理，便不

能定是非了。

耶穌說：「幾時你的眼睛純潔，你

全身就光明﹔但如果邪惡，你全身就黑

暗。所以你要小心，莫叫你內裡的光成

了黑暗」（路 11 :34,35 ）。內裡的光就是

心的清明。耶穌所訓示的真福八端說：

「心裡潔淨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

看見天主」（嗎 5:8)

孟子主張存養其心，他說：「養心
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

焉者寡矣。其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

矣」（盡心）
但是寡欲的辦法，還是耶穌的訓示

更切實，那就是神貧。神貧的人戒除一

切貪欲。耶穌神貧列為真福八端的第一

端：「神貧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

他們的」（瑪 5:3)

宋、明的理學家在修養上更加講究

持敬。程明道說：「學者不必遠求，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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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諸身，只明天理，敬而已矣。思無

邪，無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

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二

程遺書卷二）

持敬之法在行為上遵守禮節。孔子

對顏淵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

禮勿言，非禮勿動」’就是持敬的工

夫。這樣克勝自己的私欲，而保全心之

全德，故孔于說：「克己復禮為仁」。
另一方面，「在內心常自整理，惺

惺了了」（朱子答項平甫書）。專一於迎

合天理，心有所主，則不外鷺。放朱子

釋主一為敬。孟子謂：「學問之道無

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把放散的

心收田，使仁常居心中而為主，故孟子

所說「居仁由義」也是正心的好辦法。

聖若望宗徒說：「如果我們彼此相

愛，天主就存留在我們內﹔他的愛在我

們內，繞是圓滿的」（若一4: 12 ）﹔他又

對青年們說：「你們是強壯的，天主的

話存留在你們內，你們得勝了那惡者」

（同上2: 14 ）。我們心中有天主在內，別

的邪惡還敢進來嗎？我們心中存留天主

的聖言或恩寵，作我們心之主，也可以

克勝邪惡，而成為強壯者。

6.2 親民

儒家的立人之道，就是親民，也要

做到盡美盡善。此「親」字可以解為

「愛」’親民即愛民。孔子說：「汎愛
眾」。獎遲問仁，子曰：「愛人」（論

語）。孔子對魯哀公說：「古之為政，

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
治禮，敬為大。．．．．．．愛與敬，其政之本

與？」（禮記哀公問）。穀梁傳莊二十七

年稱齊桓公「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

也，愛民也」。為了愛民所以講究齊
家、治國、平天下之道。

但是「親民」之親，程子謂「當作

新」。朱子注：「新者，革其舊之謂

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

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有改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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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之意，大學傳引湯之盤銘曰：「苟

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J 0 康話曰：

「作新民」’儒家的新民，出於「推己及

人」的恕道，就是要教導他人也知道明

明德，去舊更新，作新民。這與基督的

「愛人如己」之訓相同。

耶穌說．「你們是世界的光，當在

人前照耀」（瑪 5: 14 ）。耶穌所講為羊捨

命的善牧，及找尋亡羊的比喻，實在是

牧民與新民的最佳示範。耶穌說：「對

於一個罪人的悔改，在天上所有的歡

樂，甚於對九十九個無須悔改的義人」

（路 15:4-7 ）。由此可見儒家「新民」的

價值了。

「新民」實際上就是愛民，本於天

賦之性所得於天之仁，而推廣普施之。

中庸說：「成己，仁也：成物，知也。

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

也」。成己成物（包括人）同出於性之

仁，即耶穌所說的「愛」。聖若望宗徒

說：「我們該彼此相愛，因為愛是出於

天主，有愛的都是生於天主，也認識天

主。．．．．．．因為天主是愛」（若~4:7)

愛民就是仁民。仁之表現於行為

者，即曾于所謂忠恕之道。孔子說．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

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矣」（論語

雍也）。孟子說：「仁者以其所愛及其

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孟子盡心）
惟孟子區分「親親，仁民、愛物」

為三等，似把家庭的親人與天下國家的

庶民分開了。而大學的親民卻包括了齊

家、治國、平天下，故大學的親民或新

民，實在就是愛民。愛一切的人，即孔

于所說的「汎愛眾」’「仁者愛人」的

意思。

大學傳解釋新民說：「詩云﹒邦議

千里，惟民所止。．．．．．．穆穆文主，於緝

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

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
國人交止於信」。所以大學的新民，實

包括了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包括

了其中一切人的關係’父母、子女、夫
婦、君臣、間友而言，等於中庸所說的

五達道。

中庸說：「天下之遠道五，所以行

之者三，日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

昆弟也，間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

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

也」。這己扼要的說明了儒家的倫理。

大學的俯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

道，都不外父子、夫婦、君臣、昆弟、

朋友的關係之維持與擴大而已。

要把天下五達道施行得盡美盡善，

必須具有智、仁、勇三德。孔子說：

「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蓋智者明識道理，因事制宜，故不惑。

仁者汎愛，契合天心，故不憂。勇者j告

氣充塞，配義與道，故不懼。

儒家所講的五達道，就是為人之

道，就是人倫日用之道。孟子勝文公．

「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

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

信」。五者人之常道，故日人偷。孔子

說：「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

可以為道」。其實行之法即忠恕，「君

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遠道不遠，

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這就是

成已成人之道，也就是新民之道。

關於儒家「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

與人」，由此而形成了那句盡人皆知的

格言，「己所不欲，勿施與人」之待人

之道，尤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

達人」之精神，頗合耶穌教導於人的，

「凡你們願意人給你們做的，你們也照

樣給人做」（瑪 7: 12 ）的精義。

7. 毆治教化

儒家的政治思想完全根據其倫理思

想，由個人明明德，而新民，即由僑身

而齊家，而治圈，而平天下。皆本於天

道和人性之仁，故在政治上提倡仁政。

因為人類的社會組織以家庭為基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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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道德亦由孝↑弟開始，故曰：「君子

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

之本與」（論語學而）。由親親而仁民，

一國之政治乃家政之推廣，孔子說：

「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

政。美其為主音政」（為政）

政者，正也。首重正名。齊景公問

政，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
于于」。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

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

栗，吾得而食諸？」（顏淵）。蓋居其

名，則當盡其本分，此之謂忠於其事。

孔子為了正名而作春秋。孟子說：「世
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試其君者有

之，子試其父者有之，孔子懼而作春

秋」

儒家提倡仁政，施政者要有仁德之

人，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

居其所而眾星拱之」（為政）。國家的理

想、統治者即聖王。聖王以德化天下。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

不從」（子路）。孟子說：「惟仁者宜在

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

也」（孟子離霎）。又說：「國君好仁，

天下無敵」（同上）。大學上說．「為人
君止於仁」，又說：「堯舜帥天下以
仁，而民從之」。

仁政之施衍，孔子主張先富後教，
孟子提倡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

母，俯足以畜妻子」（梁惠王）。而有

「井田」之說（除文公），要使人民皆得

其養，同時設立學校以教育之。他說：

「仁言不如仁聲入人之深也。善政不知

善教之得民心也」（公孫丑）。

孟子以為君之治民，首在保民。若

無道之君，賊仁賊義，不能安民，即失

去為君之資格「殘賊之人，謂之一

夫」’人人皆而得誅之。
儒家捏倡仁政，故反對攻城掠地的

戰爭，孟子說：「爭地以戰，殺人盈
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
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政者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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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刑」（離霎）

茍子倡「三節說」’以治國平天

下。三節即「平政愛民，隆禮敬士，尚
賢便能」（王制）

孟子政治思想的特色，即在其提倡

民本思想，主張「民為貴，社稜次之，

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

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
危，社稜則變罩」（孟子盡心）。故得民

心者才能為天子，人民可以變置社稜。
「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儷」

（離霎）

苟子亦提倡民貴說：「人主欲疆固

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欲附下一民，則

莫若反之政，欲修政美國，則莫若求其

人」（君道篇）。「用國者得百姓之力者

富，得百姓之死者疆，得百之譽者榮。

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

下去之。天下歸之之為玉，天下去之之
為亡」（王霸篇）。他引傳曰﹒「君者，

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

覆舟」。「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

愛民矣」（王制篇）

儒家道中庸，事事皆以無過與無不

及為適宜，故主張以禮為節。在政治

上，提倡禮治。以禮讓為圓，安上治

民，莫善於禮。孟子說：「進以禮，退

以義」（萬章）。「無禮義，則上下亂」

（盡心）。儒家以禮為正己、僑身、齊

家、治國之大經，有節制一切行動之大

用。但其用在於積極的預防，「禁亂之

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故禮之教

化也微，其止邪於未形」（禮經解）

茍子生在戰國末世，其時社會益

亂，他以為社會之俘亂，是由於人之性

惡，必待聖王之治禮義以化之。故他更

重禮1台。但其目的在於懲罰罪惡，近於

法家的法治。茍予以為禮有三本：「天

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

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

出？無君師惡治」（禮論）。此三者為禮

之原則，其主旨在事天地，尊先祖，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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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師。而以化民成俗l!'1 目的。他說：

「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勸學

篇）。「國之命在禮，人君者隆禮尊賢

而玉，重法愛民而霸」（疆國篇）。「士

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眾數百姓則必以

法數制之」（富國篇）。此外，茍子以為

禮有三種作用，（一）在於分別貴賤等

級，二）在養欲以給求，（三）在節情

以制文。

苟子主張貴民，亦主張尊君，但他

所尊的君是一個無美不備的聖主。其理

想政治便是無美不備的王政。而聖王且

能兼為人師。

儒家的政治思想，其終極目的要推

廣至於天下，即大學所謂「天下平」 C
孔子的政治理想，就是希望達到天下為

公的大同之治（禮記禮運）

耶穌基督的國不在此世，故在新約

中很少談到政治問題。他以建立天國為

其理想、目的。天國超越世界，故無國

界。他要化導天下的人民都成為天國的

子民，並無種族之分。但其福音的宣

傳，在人類中的影響，可使世上的國家

人民聖化，即無異在地上建立起天園。

儒家的世界觀念大同之治不易實現。惟

基督的天國福音早已傳播於世界，亦可

與儒家仁政愛民思想聯合，共同改良世

界的政治。

新民之法不外政教二途，尤以教育

為重要。現代國家都把國民教育列為最

重要政策之一。惟國家教育思想，以訓

練好國民為宗旨。儒家的教育思想與基

督教的教育思想，皆以傳道化人為宗

旨。孔子說：「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論語泰伯）。又說：「朝聞道，夕死可

矣（里仁）。可見其信道之篤，守道之

堅，而其誨人不倦，周遊列國，更有傳

道的精神。

孔子在政治上不能有為，便退而講

學，以友愛之情教導學生，他說：「愛

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為他的
弟子勞心，在教學上盡責，「忠」「愛」

二字，便是他的教育特色。而他倡導

「有教無類」’致力於平民教育，開私

人講學之風，其在教育上的貢獻，更是

前無古人了。他的教育目的，在使人成

為明禮義有學間的士君子，他對子夏

說：「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雍

也）。希望他們「學而優則仕」’對於

社會國家有所貢獻。其步驟則為「修己

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
百姓」（憲間）。這種淑身淑世的政教，

就是「仁政」「忠恕」之教。推其極，必

以天下全人類為其對象，由此可見孔子
亦有救世精神。故他以從政為義，為行

道之方。他說：「天下有道，丘不與易

焉」（季氏）。正為天下無道，才致力於
政教，從事社會的改革，而欲以道易

之。是以「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

孟子的志趣亦與孔子相同，他也周

遊各國，然後退而講學。他說：「夫

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

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公孫丑）

這雖有點近於誇大狂，但由此亦可孟子

在政教上的抱負。

苟子雖也有大志，卻和孔子孟子一
樣，未能行其道。但苟子曾為蘭陵縣令

多年，總算治理過百姓。他的教育目的

在養成大儒。化他稱道大儒說：「大儒
者，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

悔，其持險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

僵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

稽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

之，寬瑣逃之，邪說畏之，眾人婉之。

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天不能

死，地不能理，榮距之世不能污，非大

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苟子儒

效篇）。茍子以為像孔子便可稱為大

儒。可見他也是仰慕孔子的為人及其思
牢固。

儒家的教育方法注重存養，第一養

志，孔子說：「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
食者，未足與議也（論語里仁）。「三

軍可奪帥也，區夫不可奪志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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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孟子說：「士尚志」（盡心）。苟 上主天主」第一條最大的誠命，儒家思

子也說：「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 想則付諸闕如，或至少不夠明餌，此耶

重，則輕王公」（修身篇）。並在養成 穌的教導所異於儒家思想，且遠超過儒

「德操」（勸學篇）。 家思想。

其次則為養心，孔子謂「克己復禮
為仁」。「君子懷德」（里仁）。孟子說：

「君子以仁存心。以義存心」（離宴）。

「養心莫善於寡欲」（盡心）。茍子說：

「君子養心莫善於誠，欲誠則無他事

實。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誠心守

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

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變化代

興，謂之天德」（不苟篇）

儒家的教育特重心身修養，故重視

人格教育和道德教育，「子以四教，

文、行、忠、信（論語述而）。四教中

行、忠、信都屬於道德教育，孔子說：

「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雍也）

則君子所學的文仍在禮之中。所以孔子

的四教都是道德教育。孟子所謂「德

風」’苟子所謂「德操」，都重在人品

之養成。

基督的施教亦特別注意平民，他所

收的門徒有漁夫稅吏，有罪人。他說：

「我來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瑪

9: 11 ）。他也特別重視人格教育，教訓

人為保持人格，不惜任何犧牲。他說：

「倘若你的手使你跌倒，砍掉它！．．

倘若你的腳使你跌倒，砍掉它！．．．．．．倘

若的眼使你跌倒，劍出它來！」（谷

9:43-47 ）。還要養成積極愛人之德，不

但「推己及人」，或以愛還愛，而且要

愛仇人。所以在教化上，儒家思想亦可
與基督的思想互相輝映。不過從耶穌答

覆試探他的法利塞人的話：「你應全

心、全靈、全意愛上主你的天主，這是

最大的也是第一條誠命，第二條與此相

似，你應當愛近人如你自己」。（瑪

22:35-40 ）和儒家的思想作一比較，可

知儒家的「己立立人」’甚至「修、齊、
治、平」只限於耶穌所說的第二條誠

命，至於耶穌所說的「你應全心．．．．．．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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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思想與聖經（杜望之）
Buddhism and Holy Bible, 
Buddhismus et SS. Scriptura 

1. 創世紀與起世經
對於創造記載最齊全的是創世紀。

佛教的起世經則否認創造，這是因為宗

教演變的太多了。

1.1 天地萬物的創造

在起初，天主創造了天地（創

I: I ）。起初有大水（ 1 :2 ）。天主造了

青草、蔬菜和果樹（ I: 11 ）。造了日月
星辰、魚、鳥、爬蟲、牲畜和野獸

( I: 16,20,21,24 ）。天主說：「讓我們照
我們的肖像，按我們的模樣造人，叫他

管理海中的魚、天空的飛鳥、牲畜、各

種野獸、在地上爬的各種爬蟲。天主於

是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就是照天主的

肖像造了人，造了男一女」（ 1.訝，27 ）。

創世紀又根據一種更古的傳說，所以在

其第二章說：「這是創造天地的來歷：

在上主天主創造天地時，地上還沒有灌

木，田間也沒有生出蔬菜，因為上主天

主還沒有使雨降在地上，也沒有人耕耘

土地，有從地下湧出的水浸潤所有地

面，上主天主用地上的灰土形成了人，

在他的鼻孔內吹了一口生氣，人就成了

一個有靈的生物」（ 2 :4-7 ）。「上主天主
用塵土造了各種野獸和天空的各種飛

鳥」。「上主天主遂使人熟睡，當他睡

著了，就取出了他的一根肋骨，再用肉

補滿原處。然後上主天主用那由人取來

的肋骨，形成了一個女人，引她到人
前，人遂說：這才真是我的親骨肉，她

應稱為『女人』’因為是由男人取出的」
（創 2: 19,21-23 ）。

按天主是創造神，在創世紀第一章

作 E lohim ，而在第二章作 I ah we 
Elohim 一一這創造神在有創造者的屬

性，他是「自有者」（出 3:4 ），全能者

（創 17: I ），全知者（詠 139:1 4,7 10), 
不死不滅者（弟前 1: 17 ），是唯一的神

（谷 12: 29-23 ）。世界萬物和人類的起

源，以創世紀的載述最為完善，也最古

老，譬如，第一人是用土造成的傳說，

流佈甚廣，亦為巴比倫、希臘、中國、

印度、非洲、北美、墨西哥、大洋洲、

印尼及澳洲之古傳。用男人肋骨造成女

人，亦為緬甸、西伯利亞、紐西蘭及北

美等地之古傳﹔中國古代也有鷗生之

說，見於世本。創世紀（ I :2 ）的原始大

水之說，亦為巴比倫、埃及、印度、芬

蘭、北美、墨西哥及蘇丹、剛果等地之

古傳。印度東部有谷米（ Kumi ）族人，

以為在起始時，神用泥士創造了人，一

男一女。（ T.H.Lewin, Wild Races of 

S.E.lndia, 1870, pp.224-226 ）又有谷爾
谷（Kurkus）族人，是印度中部的原始

人，以為在起始有大神（名 Mahadeo

者）用紅士造了一男人及一女人（ R.V.

Russell, The Tribes and Castes of the 

Central Provinces of India, 1916, III, 

pp.551-552.) 

1.2 起世經的世界成立觀

佛教以前的婆羅門教，承認有神創

造，但佛教抹煞創造之說，而以宇宙興

起於業力（Karman ）。起世經卷第一：

「佛言：比丘，如一日月所行之處，照

四天下，如是等類四天世界，有千日月

所照之處，此則名為一千世界。諸比

丘，千世界中，千月千日千須彌山王，

四干小洲，四千大洲，四千小海，四千

大海，四千龍種姓，四千大龍姓﹔四千
金翅烏種姓，四千大金翅鳥種姓，四千
惡道處種姓，四千大惡道處種姓。四千

小王，四千大主，七千種種大樹，八千
種種大山，十千種種大泥塑﹔二于閻摩

王，千閻浮洲。．．．．．．。千化樂天，千他

化自在天，千摩羅天，千梵世天。諸比
丘，於梵世中，有一梵王，威力最強，

無能降伏，統攝千梵自在王領，云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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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能化、能幻，云我如父，於諸事

中，自作如是僑大語已，即生我慢。如

來不爾，所以者何？一切世間，各隨業

力，現起成立」。佛教不信梵天王的

「能作能化」，以為「一切世間」及一切

「種姓」（人類），都是「隨業力」興「起

成立」的。但若問：最初的業力的主體

是如何興起的？」佛經不答此問題。

業指行為（見下文）。佛教以眾生

由業力興起，不以梵自在天能創造，反

以梵自在天亦起於業力，長阿合經卷十

一：「佛告梵志：或有沙門、婆羅門，

言一切世間，梵自在天所造。我問彼

言：一切世間，實梵自在天所造耶？彼

不能報，還問我言：塵曇，此事云何？

我報彼言．或有此世間，中刀壞敗時，有

餘眾生，命盡行盡（但業未盡），從光

音天命終，乃更生餘空梵處，於彼起愛

生樂著心，復欲使餘眾生來生此處，其

餘眾生命盡行盡，復生彼處。將彼眾生

自作是念：我今是大梵王，忽然而有，

無作我者，我能盡達諸義所趣，於千世

界最得自在，能作能化，微妙第一，為

人父母。我先至此，獨一無侶，由我力

（業力）故，有此眾生，我作此眾生，

彼餘眾生，亦復順從，稱為梵王，忽然

而有，盡達諸義，於千世界最得自在，

能作能化，微妙第一，為人父母，先有

是一，後有我等，此大梵王化作我

等」。同經卷十一：「佛告梵志，我所

說如是。或有沙門、婆羅門，於屏處詳

謗我言」。因為佛陀反對梵天創造之

說，所以受人誅謗。抹殺創造論不容易

解釋來源，所以佛教又以自然金輸，為

「天匠所造」。（長阿合經卷第三、遊行

經第二之二、卷第六轉輪聖王修行經第
二）。印度古傳也以梵天起始用言語創

造（Ma凹， 1,21 ）。

創造論中的第一要義是有大神存

在，佛教不信有位格的神，自然否認創

造，中觀論疏卷第八末以「神與五陰

一，故神亦無常」。又「外云：雖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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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求神不得，而終信有神。今破其

信」。今按，宗教文化在印度演變的太

快，所以佛教失去有個位的大神，或使

大神演為一些小神，譬如在吠陀時代已

將 Dyans 神演為三十三 dev衍，佛經中

亦言三十三天，而與 Dyans(deva）相等

的 Zeus （在古希臘） Ziu （在日耳曼）

以及 lupiter （在古羅馬）在當時為至上

神。至今，印度各地的眾多部族，尚保

存至上神的傳說，並且注意敬拜至上

神，譬如，印度南部廣大地帶敬拜至上

神名叫 Aiyanar 者，此神甚為古老，為

創造世界者，主持人的命運，所以每個

村莊有此神之廟宇，人們每天兩次或三

次作禮拜供養（G.Oppert, Die Gottheiten 

der Indier, Z.F.E.vol. XXXVII, 1950, 

pp. 720-724. ）。

2 魂與我之有無

在世界一切古民族文化中，沒有不

承認人有靈魂的，靈魂就是我，而佛教

漸欲把印度古代的靈魂說抹煞。

2.1 生命與靈魂

指靈魂的字，在舊約作 nephesh 。

在新約作Psyche ’學者以 nephesh一字
的原義，約當指呼吸，指生命的呼吸，

指生命， nephesh等於「我」（人格）。

人死後， nephesh 仍然存在。當時的以

色列人對於靈魂雖無甚清楚的觀念，但
亦似有時把靈魂與肉體劃分為不同二

物，譬如，厄里亞「呼永上主說：『上

主，我的天主，求ff!,使這孩子的靈魂再

回到他身上』！上主聽了厄里亞的呼

求，孩子的靈魂又回到他身上，孩子就

又活了」（列上 17:21,22 ）。以色列人
用指呼吸的字指靈魂，此種習慣，見於

無數的民族，如北亞的猶加墓人

(Jukagirs）以 ehere a 一語指呼吸兼指靈

魂。步爾雅克人（Burjaks）以suenesuen
一語指呼吸兼指靈魂，此例不可勝舉，

中國俗話說：「人就是一口氣」。「上

主天主用地上的灰土形成了人，在他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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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內吹了一口氣，人就成了一個有靈的
生物」（創 2:7 ）。呼吸表示有生命，故

以呼吸指靈魂。新約的Psyche一字，相

當於舊約的 nephesh ，可以指生命基

礎、生命本身、或即指有生命物，新約

則明明把靈魂與肉體對言，譬如，默示

錄（ 6夕， 10 ）載殉道者的喊冤說：「我看
見在祭壇下面、那些曾為了天主的話，

並為了他們持守的證言，而被宰殺者的

靈魂，大聲喊說：『聖潔而其實的主

啊！你不行審判，不向世上的居民為我

們的血伸冤，要到幾時呢』？」以讓魂

會大聲喊叫說話。靈魂可以代表整個的

人格，譬如說：「我又看見一些寶座，

有些人在上面坐著，賜給了他們審判的

權柄，他們就是那些為給耶穌作證，並

為了天主的話被斬首之人的靈魂」（默

20:4 ）。靈魂比肉體更要緊：「你們不

要害怕那殺害肉身，而不能殺害靈魂

的﹔但更要害怕那能使靈魂和肉身陷於

地獄中的」（瑪 10:28)

2.2 五蘊與我

佛經中多以 atman 一字指「我」或

「自我」’ atman有靈魂、自己、人格、

生命等意思﹔ atman 為印度日耳曼語，

德文atman （呼吸）當與梵文atman原為

一語。佛經中多主張無我，成實論卷第

三無我品：「論者言﹒積子道人說有

我，餘者說無。問曰：何者為實？答

曰：實無我法。．．．．．．佛種種經中皆遮計

我，是故無我。．．．．．．佛語諸比丘：汝觀

凡夫隨逐假名，謂為有我，是五陰中，

實無我、無我所」（成實論屬小乘）。以

五陰為我，炎摩經說：「佛說眾生所有

見我，皆見五陰，是故無我」。又說：

「眾生種種↑意念宿命，皆念五陰﹔若有

我者亦應念我，以不念故當知無我」。

佛教以五陰和合就是我，但五陰不得久

住，大寶積經卷第九十四善臂菩薩會：

「五陰，所謂色陰、受、想、行、識

陰。色如水沫，即是生滅，不得久住﹔

受如水泡，即是生滅，不得久住﹔想、如

野馬，即是生滅，不得久住。行如芭

蕉，即是生滅，不得久住﹔識如幻化，

即是生滅，不得久住。是名知五陰」

所謂我就是五陰的和合，五陰不常住，

是暫時的，暫時存在的是無常的，無常

的不存在，所以我（＝五陰）不存在，所

以沒有個別靈魂。五陰譬喻經：「見大

芭蕉鴻直不曲，因斷其本，斬其末，劈

其葉，理分分別而解之，中了無心，何

有牢固？即知非有，虛空不實，速消歸

盡」。佛說五蘊皆空經：「色不是我。

若是我者，色不應、病及受苦惱。色不是

我，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色是無

常」。婆羅蜜多經卷第八十一：「受、

想、行、識如幻如化，如夢所見，何以

故？以色蘊等白性空故」。這明是將意

識與意識體（＝靈魂）交混，所以成唯識

論卷第一，有反對無我的設難，今從

略。

要之，大、小乘皆主張無我、沒有

靈魂，原人論（終南山沙鬥宗密述）

「小乘教者，說形骸之色，思慮之心，
從無始來，因緣力故，念念生滅，相續

無窮，如水涓涓，如燈焰焰，身心假

合，似一似常，凡愚不覺，執之為我。

寶此我，故即起貪（注：貪名利以榮

我）、瞋（瞋違情景，恐侵害我）、癡

（非理計較）等三毒，三毒擊意，發動

身口，造一切業，業成難逃，故受五道

苦樂等身，三界勝劣等處。．．．．．．劫劫生

生，輪迴不絕，無終無始：如汲井輪，

都由不了此身本不是我。不是我者，謂

此身本因色心和合為相」。否認有我之

理由，似亦有修行意義在內。同書又載

大乘以意識為我說﹒「大乘法相教者，
說一切有情無始己來，法爾有八種識，

於中第八阿賴耶識，是其根本，頓變根

身器界種子，轉成七識，皆成變現自分

所緣，都無實法。如何變耶？謂我法分

另薰習力故，諸識生時變似我法﹔第

六、七識無明覆故，緣此執為實我實

法。如患夢者，患夢力故。．．．．．．迷，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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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有我及諸境，由此起惑造業，生死無

窮。悟解此理，方知我身唯識所變，識

為身本」。佛地論一：「雖知無我，隨

俗法說我，非實我也」。佛教以為使人

如此如彼者，並不是靈魂，並不是我，

而是意識，意識流轉不常，故不存在。

佛教否認靈魂與否認有神，皆與其

五陰說有關﹔以神為五陰。又以人為五

陰﹔五陰無常性，故不存在，所以沒有

神、沒有靈魂。總之，是五陰說把靈魂

演為無有了。但佛經亦實有主張有魂

者，如長阿合經卷第四遊行經第二之

三：「魂神上生第七梵天」。學者奧托

瑪氏（Paul Oltramare）說：「佛教多用
atman （靈魂）一字，故其否認個別靈

魂，只是枉然」。（見所著 L a 

Theosophie Bouddhique , Paris 1923, 
p.500 ）佛教將個別的 atman （魂）演變

為 Paramatman （宇宙魂）。以宇宙魂是

一切東西的內質和基本，整個宇宙賴之

以存在，但也說他是創造神，掌持一

切，是人的終極，是人福樂的海洋。人
在現象物流動中如得瘡疾，得覺悟來到

宇宙魂內，就到福樂的海洋（杜望之：

儒佛道之信仰研究，頁 7 4- 76 ），是泛
神論。

3. 誡律
正式的宗教，有一定的誠律。教會

的誠律，與敬神相關﹔佛教的誠律，是

為避惡業，免輪迴。

3.1 教會誠律

一、只恭敬天主，不可敬別的神。

三、不可妄呼天主的聖名。三、要守安

息日恭敬上主。四、要孝敬父母。五、

不可殺人。六、不可姦淫。七、不可偷

盜。八、不可作假見證害人。九、不可

貪你近人的房舍。十、不可貪戀你近人

的妻學及近人的一切東西。天主這十誡

版交與梅瑟了（出 20:1-17 ﹔申 5:6-

22) 

新約中說，不可殺人，不可對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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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或罵人，不可記仇，不可姦淫，心裡

也不可貪想姦淫，不可休妻，不可發虛

誓，當愛仇人，當做施捨、當禁食、也

當祈禱，三者都不求人知（瑪 5: 1 7 -

峙，6:1-18 ）。最大的誡命有兩條：一是

全心全靈全意全力愛天主，二是愛近人
如愛如自己（谷 12:28-31)

3.2 佛教誠律

佛教有五戒、八戒、十戒。五戒為

不殺、不盜、不淫、不欺、不飲酒（長

阿含經遊行經卷第二之一）。依俱舍論

第十四，當遠離者為殺生、不與取、欲

邪行、虛誼說、及飲諸酒。因指持五戒

之優婆塞而名為五戒。「有千萬億五戒

賢者」（仁王經上）。八戒也稱為八齋
戒，言當戒避者為：一殺生，二不與

取，三非梵行（指男女婿合），四虛誼

語，五飲諸酒，六塗飾香童歌舞觀聽，

七眠坐高廣嚴麗床上，／＼食非時之食

（過午之食）（俱舍論十四）。離此八種

之非法為八戒，亦稱八戒齋，因上述之

第八戒為齋法。此八戒齋，為在家男女

一日一夜受持之戒法。依智度論十三，

一不殺生，三不盜，三不淫，四不妄

語，五不飲酒，六不坐高大床，七不著

華環格，不香塗身，不著香薰衣，八不

自歌舞作樂，不往觀聽，九一日一夜不

過中食（共九條，但內容與八戒同）

十善戒為：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

邪淫，四不妄語，五不兩舌，六不惡

口，七不綺語，八不貪欲，九不瞋志，

十不邪見（見法界次第上之下：俱舍論

十六）。五戒、八戒、十善戒為大小乘

所共有。此類教戒，亦見於婆羅門教，

依長阿含經卷第六（四姓經第一）所

載，婆羅門種，居士首陀羅種，皆當不

殺、不盜、不淫、不妄語、不兩舌、不

綺語、不僅貪，不嫉妒，不邪見。守戒

為善業，不守戒為惡業。

佛教八日齋、十四日齋、十五日

齋，「宗事長老，齋戒布施，濟諸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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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長阿含經切利天品）。當布施、當

持戒、禪思、（同上遊行經第二之三）

當孝事父母，敬順師長，在宗廟敬鬼神

（信有魂）。閏門潔淨無穢，淨修梵

行，不隨欲態（同上遊行經第二之

一）。教會也主張吃齋、布施、並且祈

禱。當注意者，佛經也說「不應於女人

身，取能生欲想相」（法華經卷第五安

樂行品）與教會同。又佛教的比丘

(Bhikkhu），意為乞士、破煩惱、除鐘。

比丘出去化緣，教會亦有乞士

(Mendicant friars）。

4 罪業與教脫

業在佛教指一切思言行為，但也有

宿業之說，使人有些教會原罪的連想。

業力連續不滅，是人的禍根。業在佛教

特別指惡業，善業也不如無業。罪惡在

教會道理中也和原罪相關。

4.1 罪與罪根

亞當的後裔，都有原罪（創3 ），人

生來即是義怒之子（弗 2: 3 ）。有原罪

也有私慾了，犯罪的真根苗是私慾，照

羅馬書第七章說的，我已被賣給罪過作

奴隸：「我所顧意的我偏不作，我所憎

恨的我反而去作。實際上作那事的已不

是我，而是在我內的罪惡。我也知道，

善不在我內，即不在我的肉性內，因為

我有心行善，但實際上卻不能行善。但

我所不願欲的，我卻去作，那麼，已不

是我作那事，而是在我內的罪惡。所

以，我發見這條規律：就是我顧意為善

的時候，總有邪惡依附著我，與我理智

所贊同的法律交戰，並把我據去，叫我

隸屬於那在我肢體內的罪惡的法律」

（羅 7:14-23 ）。人成了私慾的奴隸，所
以犯出各種罪惡，如淫蕩、姦淫、偷

盜、貪婪、拜邪神、關酒、辱罵、勒索

（格前 6:9,10 ）、亂倫（同上 5: 1 ）、嫉

妒、紛爭（雅3: 14 ）、口出虛詐、咒言、

毒語、殺人、不敬畏天主（羅 3: I 3 -

18 ）。人是以理性服從天主的法律，而

以肉性服從罪惡的法律（羅 7:25 ）。但

罪惡是可以消除的（若 20：泣，23 ）。人

當革除惡行，停止作孽，學習行善，尋

求正義，「你們的罪雖似朱紅，將變成

雪一樣的潔白」（依 l : 18 ）。總之，罪惡
來自貪慾，貪慾來自無知，來自不明

白，天主放逐以色列人，是因他們「無

知」，只度放蕩生活，而不注意天主的

事（依 5:11-13 ）。救贖者為基脅。「就

如因一人的過犯，眾人也都被定了罪，

同樣，也因一人的正義行為，眾人也都

獲得正義和生命」（羅5: 16 ）。因悔改以

得罪之赦免（路 24:47)

4.2 業力說

業在梵文作Karmaan ，指身、口、

意的行為。一切善業惡業皆有報應，為

印度數千年前信念，到今天仍如此，所

以不只為佛教信念。法華經序品說：

「善惡業緣，受報好醜」。罪惡與功德

是往生之業果，古傳也說受己往別人作

業的影響，「命是一期之業報」（宗鏡錄

第三十六）。「業是受身因緣」（成實論

業因品）。更好說業是與生俱來的。善

業也是業，有業即不得滅度，婆羅門教

己以業為導致輪迴之因緣。依業而得的

苦樂果，普通皆稱之為業苦。在前生的

作業中，含有貪生的想望力量，促成一

個五蘊的新體，此業力的復興是不可抵

抗的。佛陀能為人滅業苦，華嚴經昆盧

遮那品說：「願佛先照我，滅生死業

苦」。但也當自己修行，因為「解義不

救業苦，汝宜依誠如說修行」。最好修

行不求人知，也不求報。宇宙萬物也有

業力，「萬物從業因生」（成實論業因

品）。印度古傳以宇宙現象出現，即有

人的業力﹔人若老是行善受報，常久如

此，則業力斷滅。按瑜伽哲學來說，常

作瑜伽之人，他的業不是黑的，也不是

白色的，不產生業果，因為只作善而不

懷什麼願望（可見普通人的業行有黑白

色）。普通人的業果形狀，或作人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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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作鳥形，或作忱牛等形（M.Mueller,

The Six Systems of Indian Philosophy. 

1928, pp.357-358）。業有形像，因與宇
宙現象傳說相關，因此，說善業不如無

業，但佛教仍重善行。按教會描寫罪惡

為朱紅色，佛教以業為黑白色。命之一

期之業報，所以業力說好像有些原罪。

印度古傳以為在梵（Brahman）內已有罪

業（Mueller, p.112）。

5. 罪惡及無知無明
佛教主要的修行論，是四諦和十二

因緣，一言以蔽之，是使人去掉無知、

無明，不然，則去不了作業的根本。今

用保祿書信幾句話，來配合佛教的無

明、無知說法。佛教無明有傳統上的意

義，所以超過只對個人而言。

5.1 去掉無知

照厄弗所書第四章所說，不可「順

從自己的虛妄思念而生活」’當去掉

「無知和固執」，不然，某人必「麻木，

便縱情恣慾，貪行各種不潔」。勿謊

言，勿說壞話，「一切毒辣、怨恨、忿

怒、爭吵、設謗、以及一切邪惡，都要

從你們中除掉」（弗 4:17-19 ，日，此，

29,31 ）。勿邪淫、勿貪婪，「同樣，狠

褻、放蕩和輕薄的戲言，都不相宜」

（弗 5:3,4 ）。「所以，你們應細心觀察

自己怎樣生活﹔不要像無知的人，卻要

像明智的人﹔！蔥、把握時機，因為這些時

日是邪惡的﹔因此，不要作糊塗人，但

要曉得什麼是主的旨意。也不要醉酒，

醉酒使人淫亂」（弗 5:13 18 ）。無知和
原罪有關。

5.2 佛教無知論

按佛教慣用之「無明」一詞，亦稱
「無知」（ Avidya ），俱舍論疏卷第一．

「斷染無知，證斷圓滿﹔不染無知，得

智圓滿」 o 今暫用「無知」以代「無明」。

佛教的根本論調，就是斷染無知，不染

無知。三法印、十二因緣、及四諦論，

為大小乘各宗教義，但一言以蔽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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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掉無知。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

寂靜，為三法印。無常的事物一生一

滅，遷流無常，充滿痛苦﹔諸法無我，

指諸法互為因緣而相依為命，無真

「我」之實體。一切有惰，依五蘊而

立，變化無常充滿痛苦﹔人生多痛苦，

得涅槃如解倒懸，即得安樂自在。十二

因緣，一老死，二生，三有，四取，五

愛，六受，七觸，八六入，九名色，十
識，十一行，十二無知。無知是從無始

以來的一種盲目意志，即是癡的煩惱。

生命活動的基本力量，就是這個無知﹔

從無知衝出的生命現象，就是現實的迷

妄世界。十二因緣的因果律是從一到十

二為因律，從十二到一為果律，從無知

及行發展為認識論的識及名色，再由此

發展為經驗論的現象世界。十二因緣是

根據緣起的相關法則，互依互存。過去

現在因果經說：「爾時菩薩至第三夜，

觀眾生性，如何因緣而有老死？即知老

死以生為本，若離於生，則無老死。又

復此生，不從天生，不從地生，不從自

生，非無鋒生，從因緣生，因於欲有、

色有、無色有業生。又觀三有業從何而

生？即知三有業從四取生。．．．．．．有復觀

行從何而生？即便知行從無明（無知）

生。若滅無明則行滅，行滅則識

滅。．．．．．．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惱滅。如是

逆、順觀十二因緣，第三夜分，破於無

明，明相出時，得智慧光，斷於習障，

成一切種智」

四諦（The Four Truths）與三法印意
同。一苦諦。有生苦、痛苦、死苦、愛

別離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又有五

蘊熾盛苦。三集諦。引起苦果的原因，

名之為集，在此，業為正因，煩惱為助

因。業以思主晶體。有身業，有語業，又

有意業，即內心思想之業。由思發作的

身語意三業，皆有牽引後有的力量，但

能促使人作惡者則是無知的煩惱，就是

貪、旗、癡、慢、疑等煩惱。人當見道

見理即可斷滅煩惱，除去三業。三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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諦。集諦理明，煩惱業斷，則能解脫眾

苦，這就是滅，也就是涅槃寂靜。涅槃

為悟界，四道諦。解脫眾苦而得涅槃，

得涅槃所應經過的心靈狀態，名之為

道，即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

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何等名為證苦滅聖道諦？即八正道，

所謂正見乃至正定。．．．．．．我先未見四聖

諦，未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正智

未生﹔我從證見四聖諦三輪已，心得解

脫，慧得解脫，不復退失」（方廣大莊

嚴經）。總之，十二因緣、四諦、三法

印是意義互連的（釋睿理佛學概論，頁

20-32 ）。一言以蔽之，要去掉無知才

可。

苦諦、集諦以及十二因緣，無非是

為去掉無知，以拔除業根，但所謂無

知，不僅指素日所說生活上的愚昧，而

也有傳統上的意思：印度古傳，以梵

(Brahman）為無位格的絕對大神，說梵

身上有無知，此無知為現象的，但又以

真知是梵的永久生命。無知為現象世界

的起因，又為太古業力的效果。無知也

可稱為宇宙的幻想。人的無知，與梵的

無知相關﹔人在無知中，也可以作善

業，並可因之高昇為神，但這只是一時

的，不常久的，所以不真是神（見

Mueller, p.110, 170 172 ）。印度古代

傳說，以人明白了梵，就從無知得到解

脫，得到真知﹔人得到真知，梵的現象

就消滅。以無知和現象連結。當然，佛

教的無知說，與梵的傳說互相連結，雖

然在實際上佛教講求實地去修行。真知
是梵的永久生命。智慧「是天主威能的

氣息 J （智 7:25 ）。教會的錢言一書，是

教人學習智慧，拋棄愚昧。佛陀亦自稱

「為世間梵」（長阿合經四姓經）。

6. 重生與轉生
可與佛教轉生相比者，為教會之重

生。就是復活。轉生是很普遍的古代文

化，今只略從佛教觀察一下。

6.1 重生和新生

教會講求道德上的重生和新生，

「人除非由上而生，不能見到天主的

國」。這就是說「由水和聖神而生」（若

3: 3 5 ）。天主是正義的，凡履行正義
的，都是由天主而生的（若－ 2:29 ）。

亡者有一天也真要復活（格前 15:12-

15 ），真要叢生（瑪 19:28 ）。所以，不

但是在今世脫去舊人穿上新人（弗

4·刃，24 ），人要真復活，也要有新天地

（依的： 17 ）。人有再生，但無輪迴。

6.2 轉生輪迴

佛教的重生稱為轉生輪迴﹔菩薩本

緣經卷下兔品：「菩薩往昔曾為兔身﹔

以其先世餘業因緣」。又：「因貪欲心

行十惡者墮於饑鬼，因瞋悉心行十惡者

墮於畜生，囡愚癡心行十惡者墮於地

獄，因驕傲心行十惡者墮阿修羅」。今

只看轉生為畜生記述，佛說泥塑經載

「佛言，人作惡在畜牲中，以努草為

食，舌勞齒瞎」。是為「牛馬螺驢象駱

駝之屬」。因「其人平生居世間時，心

念惡、口言惡、身行惡、死後展轉來作

是畜生，勤苦如是」。又有轉生為「蛇

鼠狸瀨虫蟻」者，轉生為「咬龍魚鱉電

矗」者，甚至轉生為濕地虫、溝邊虫、

酒中虫及犬豬蛻娘者。

墮於地獄是輪迴’昇於淨土也尚未

出輪迴境界。真正的佛教徒，不相信輪

迴是→個靈魂由此身體到彼身體，而相

信是業力的傳遞所致，由以再促成一個

訴五貓體。即使是佛陀也曾輪迴過數百

次。耶穌是真神，復活後永生不死。

7. 地2試
教會的地獄是永久的，佛教的地獄

是長久的，不是永久的。對於地獄，沒

有比佛經描寫的更具體、更厲害的。地

獄是可怕的輪迴。

7.1 教會的地獄

在舊約時代早期，以人在死後，無
論貴賤善惡，皆繼續生活於陰府﹔在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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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時代，才有善人和惡人命運在陰府不

同之說。陰府作 Sheol 。在巴比倫充軍

以後，又興起地獄（Gehenna）之說。今

為引經述之。陰府在地下，「因為他們
（貴族）都要歸與死亡，來到陰間，到

那些已降入深淵的人子中」（則 3 1 : 
1 4 ）。「人要回到永久的家鄉」（訓

12:5 ）。陰間為苦獄，「因為在你所要
去的陰府內，沒有工作，沒有計劃，沒

有學間，沒有智慧」（訓 9: 10 ），「下

到陰府的，再也不得上來，不再回家」

（約 7: 9, I 0 ）。陰府是黑暗的（約

10:21 ）。較後時代漸將善人惡人命運分

看，則32:17-19己以惡人在陰府的命運

不好。在新約惡人受罰處，普通稱為

Gehenna（瑪5:22 ﹔谷 9:43 ﹔路12:5 ）。
地獄的火厲害，那富翁「在這火燄中極

其慘苦」（路 16:24 ）。火刑是永久的，

基督要向惡人們說：「可咒罵的，離開

我，到那給魔鬼和他的使者預備的永火

裡去吧」（瑪 25:41 ）。把惡人「扔在火
窯裡’在那裡要有哀號和切齒」（瑪

13:50 ）。「本國的子民，反要被驅逐到

外邊黑暗裡’那裡要有哀號和切齒」

OJ馬 8: 12 ）。下觀佛教的地獄描寫的更具
體，更厲害。

7.2 佛教的地獄

地獄在梵文作 Naraka ’巴利文作
Nira抖，音譯撩落迦、泥羅夜、泥塑。

佛經載述之地獄往往不同，茲僅依長阿

合經地獄品意述如下：第一大地獄（有

八大地獄，每地獄有十六小地獄），名
想「其中眾生懷毒害想，手執自然刀

劍，送想研刺，皮。剝腎割，身碎在地，

想謂已死，冷氣來吹，皮肉更生」。

「出想地獄，求自救護，宿罪所

牽，不覺忽到黑沙地獄，時有熱風暴

起，吹熱黑沙來著其身，熱沙燒皮盡肉

徹骨，罪入身中有黑焰起，燒炙焦爛，

以罪因緣，受此苦報。出黑沙地獄，不

覺又到沸屎地獄，有沸屎鐵丸，使抱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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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燒其身于﹔復使探撮，舉著口中，

燒其唇舌，從咽至腹，通徹下過，無不

焦爛。有鐵鴨虫﹔師食皮肉﹔徹骨達

髓，苦毒辛酸，憂↑簡無量」。又到「饑

餓地獄，銷銅灌口」。再到「渴地獄，

以熱鐵丸著其口中 J 0 「到一銅錢地

獄，獄卒怒目，捉罪人足，倒投獲中，

隨湯浦沸，譬如煮豆」。「到灰河地

獄，灰河浦沸，罪人入河，隨波上下，

為灰河所煮」。至貓狼地獄，有群弱

狼，競來驢擊，輯蓄拍攝，肉墮傷骨，

膜血流出，苦痛萬端。至寒冰地獄，罪

人入己，有大寒風吹其身，舉身凍辣，

皮肉墮落，悲號叫喚，然後命終」（以

上屬於十六小地獄）。第二大地獄名黑

繩，「以熱鐵斧，逐繩道研，昕彼罪

人，作百千段」。第三大地獄名堆帥，

「取彼罪人，臥鐵臼中，以鐵杆禱」。

第四大地獄名叫喚，「取彼罪人，擲大

繳上，反覆煎熬，號眺叫喚」。第五大
地獄名大叫喚，「熱湯浦沸，號眺叫

喚」。第六大地獄名燒炙’「燒炙罪
人，皮肉燦爛，苦痛辛酸，餘罪未畢，

故使不死」。第七大地獄名大燒炙，重

大燒炙，皮肉燦爛」。第八大地獄名無

間，「其諸獄卒，捉彼罪人，剝取其

皮，從足至頂，即以其皮纏罪人身，著

火車輪，疾駕火車，輾熱鐵地，周行往

返，身體碎爛，皮肉墮落，苦痛辛酸，

餘罪未畢，故使不死」。無間地獄，

「久則門開，其諸罪人奔走往趨。走欲

至門，門自然間，罪人搪跌，伏熱鐵

地，燒炙其身，皮肉燦爛，苦痛辛酸。

復次無間地獄，其中罪人，舉目所見但

有惡色，耳有所聞但聞惡聲、鼻有所聞

但聞臭惡，身有所觸但觸苦痛，意有所

念但念惡法﹔又其罪人，彈指之頃，無

不苦時，故名無間地獄」。本經地獄

品，「復有十地獄」，其中有地獄名為

「厚雲」’「佛告比丘：喻如有需，受六

十四餅滿中胡麻，有人百歲持一麻去，

如是至盡，厚雲地獄，受罪未竟」。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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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泥梨經載有十八地獄，其名為﹒割
舌、剪、吊鐵樹、孽鏡台、落蒸、銅

柱、劍山、寒冰、油鼎、牛坑、石壓、

春血、浸血地、枉死城、木梁、火山、

落磨、及刀鋸。地獄在地下很深處，是

在兩大金剛山中間八萬由旬之深處（大

樓炭經泥翠品）。教會也以地獄有永火

刑。

8. 天堂與樂土
善人的善業，可使人到樂士，這是

最好的輪迴，但到一定的時候，當從樂

土下來，再度世間生活。而教會的天堂

則一經得到，永久不失。

8.1 教會的天堂

依撒意E先知描述來世的福樂說：

「的確，上主必要憐憫熙雍’憐憫她所

有的廢墟，使她的荒野成為伊旬，使她

的沙漠變為上主的樂園，其中必有歡樂

和愉快，歌頌和絃樂之聲（依 51:3)

又說：「封狼將與羔羊共處，虎豹將與

小山羊同宿﹔牛績和幼獅一同飼養，一

個幼童即可帶領牠們。．．．．．．在我的整個

聖山上，再沒有誰作惡，也沒有誰害

人，因為大地充滿了對上主的認識，有

如海洋滿溢海水」（依 11:6字9 ）。試看新

天地：「看，我要創造新天新地，先前

的不再被記噫，不再被關心，人們都要

因我所造的而永遠喜悅快樂。．．．．．．那

時，他們還未呼求，我已答應了﹔他們

還在祈禱，我已俯允了。街狼和羔羊將

要一齊牧放，獅子要如牛積一般吃

草，．．．．．．在我的整個聖山上，再沒有誰

作惡，也沒有誰害人：上主說」（依

65: 17 25 ）。路23:43載耶穌向右邊的凶

犯說：「我實在告訴你：今天你就要與

我一間在樂圖裡」。聖保祿說：「我知

道有一個在基督內的人，十四年前，被

提到三層天上去，．．．．．．他被提到樂園裡

去，聽到了不可言傳的話，是人不能說

出的」（格後 12:2-4 ）。默 22:15 描寫永

遠的福樂說：「天使又指示給我一條生

命之水的河流，光亮有如水晶，從天主

和羔羊的寶座那裡流出，流在城的街道

中央﹔沿河南岸，有生命樹，一年結十

二次果子，每月結果一次，緝的葉子可
治好萬民。．．．．．．也不再有黑夜了，他們

不需要燈光，也不需要日光，因為上主

天主要光照他們﹔他們必要為王，至於

無窮之世」。天堂的福樂本是人「眼所

未見，耳所未間，人心所未想到的」
（格前 2:9 ）。只好略用地堂的生命樹、

生命水比擬一下而已。

8.2 佛教樂土舉例

長阿合經切利天品：「或有眾生，

身行善，口言善，意念善，身壞命終，

生四天王天。此後識滅，四天王天識初

生，因識有名色，因名色有六入。彼天

初生（言人變為天），如此人問一二歲

兒，自然化現，在天膝上坐。彼天即

言，此是我子，由行報故，自然智生。

即自念言，我由何行，今生此問﹔即復

自念，我昔於人間，身行善，口言善，

意念善，由此行故，今得生天。．．．．．．兒

生未久，使自覺饑。當其兒前，有自然

寶器，盛天百味自然淨食。若福多者，

飯色為白﹔其福中者，飯色為青﹔其福

下者，飯色為赤。彼兒以手掏飯著口
中，食自然化，如酥投火。彼兒食寵，

方自覺渴，自然寶器盛甘露漿，其福多

者，漿色為白﹔其福中者，漿色為青﹔

其福下者，漿色？這赤。其兒所飲，漿自

消化，如酥投火。彼兒飲食己寵，身體

長大，與諸天等。即入浴池，沐浴澡

洗，以白娛樂，自娛樂已，還出浴池，

詣香樹下，香樹曲躬，手取眾香以自塗

身。復詣劫貝衣樹，樹為曲躬，取和種

衣著其身上。復詣莊嚴樹，樹為曲躬，

取種種莊嚴，以自嚴身。復詣鬢樹，樹

為曲躬，取靈貫首，復詣器樹，樹為曲

躬，即取寶器。復詣果樹，樹為的躬，

取自然果，或食或合，或灑汁而飲。復

詣樂器樹，樹為曲躬，取天樂器，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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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聲和弦而歌。向諸圓林，彼見無數天

女鼓樂弦歌，語笑相向。其天遊觀遂生

染著，視東忘西，視西忘束。其初生時

自念言，我由何行今得生此。當其遊戲

觀時，盡忘此念，於是便有採女侍

從」。切利天品又說：「天有十法。何

等為十？一者飛去無限數，二者飛來無

限數，三者去無礙，四者來無礙，五者

天身無有皮膚骨體筋脈血肉，六者身無

不淨大小便利，七者身無疲極，八者天
女不產，九者天目不駒，十者身隨意

色，好青則青，好黃則黃，赤白眾色隨

意而現。此是諸天十法」。較後淨土宗

的樂士，至少有長阿合經的依據。佛教

的樂土，不是最後目的，尚要出來轉

生。依印度古傳，從淨土出來後，也可

能轉生為霧、雲、雨、及植物類（杜而

未：佛教原義的發明，頁 80-81 ）。

9. 出離肉身與進入
今以聖保祿出離肉身之想望，與佛

教涅槃稍比一下。涅槃是佛徒最後目

的，是福樂境界，定然與泛神意思相

關，但佛教不明說與泛神相關，教會信

仰以人脫離肉身到神那裡去，保存個

位。而涅槃之說，則以人失掉個位。此

蓋文化演變使然，原不如此。

9.1 出離肉身
照羅馬書第八章說的，現在的苦

楚，遠遠比不上將來我們在身上所要顯

示的光榮。現在受造之物被屈服在敗壞

狀態之下，並非出於自願，而是來自使

它屈服的那位的決意。但受造之物仍懷

有希望，脫離敗壞的控制。得享天主子

女的光榮自由。直到現在，一切受造之

物都一同歎息，同受產痛。就連我們這

已蒙受聖神初果的，也在自己心中嘆

息’等待義子期望的實現，即我們肉身

的得救（羅 8:18-23)

又格後 5:1-10 ：「如果我們這地上

帳棚式的寓所拆毀了，我們必由天主獲

得一所房舍，一所非人手所造，而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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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上的寓所。誠然，我們在此歎息，

因為我們切望套上那屬天上的住

所。．．．．．．但那安排我們如此的是天主，

是他給我們賜下了聖神作抵押。所以，

不論怎樣，我們時常放心大膽，因為我

們知道，我們幾時住在這肉身內，就是

與主遠離（因為我們現在只是憑信德往

來，並非憑自睹），我們放心大膽，是

為更情願出離肉身，與主同住。為此，

我們或住在，或出離肉身，常專心以討

主的喜悅為光榮。因為我們眾人都應出

現在基督的審判台前，為使各人藉他肉

身所行的，或善或惡，領取相當的報

應」。

9.2 進入涅槃
昇西天淨土，是個好的輪迴，但仍

在輪迴範圍。佛教的最後目的是得證涅

槃（Nirvana）。涅槃即是滅度，就是滅生

死之苦果，滅除一切煩惱。圓覺經說：

「以因緣俱滅，故心相皆盡，名為涅

槃」。大寶積經﹒「我求圓寂而除欲

染」。涅槃包括泛神的意思，照嘉祿

(Carns）氏說的，佛教以為萬物皆出於一

個本質（one essence），就如各種陶器出

於同樣的陶泥。一切東西既出於一個本

質，所以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涅槃。合

雨之雲，將雨降到各地的草木上，各地

草木吸收雨水，含雨之雲可以表示那一

個本質（ P. Car肘， The Gospel of Buddha, 

Chicago, 1909, pp.141-142）。涅槃經第

四說：「離諸有者，乃為涅槃」。所以

消滅自身才得涅槃，才能解脫，所以一

切的東西，所有的一切東西，都要消失

於涅槃。開拓氏（Keith）以涅槃本體就是

至上神的形上化，所以他以涅槃是自有

的，不生於他物，無始無終，沒有過

去、現在和將來，它是單純的，非物質

的，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它是絕對的

(A.B. Keith, Buddh叫 Philosophy.

Oxford 1923, p.214）。涅槃真有上神形
上化的意味，但開拓氏為佛理所逼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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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又說：「在最初的真理中（他以此

真理為涅槃）有和無是一個同樣的東

西。真正的觀察是看世物為空虛的，一

切東西都沒有積極的本質，因為它們的

本身是無有﹔一切的聚合都要消失於涅

槃」（ Keith, p.24 7 ）。小乘的涅槃寧似

至上神的形上化，而大乘涅槃則寧是包

括「有和無是一個同樣的東西」的意

義。

大小乘的生死涅槃說有分別，百論

疏卷上之上，「又佛法有二：一小乘
教、二大乘法﹔捨惡修善棄生死而取涅

槃，謂小乘教也﹔無惡可捨，無善可

取，涅槃非寂靜，生死不雜亂，謂大乘

教也」。中觀論疏卷第一本：「生死之

實際及與涅槃實際，如是二際者無毫釐

差別」。又：「生死涅槃不二」。即言

輪迴與涅槃無別。百論疏卷下之下：

「小乘涅槃云：大患莫若於有身，故滅

身以歸無」。主張滅身。中觀論疏卷第

二本：「小乘人云：無為是常。得道入
無餘涅槃’是時五陰都滅，故日斷」。

小乘是「於無餘涅槃而取涅槃。菩薩不

爾 J 0 又「於無餘涅槃界中，聲聞涅槃

則有盡滅，菩薩涅槃則不爾。．．．．．．聲聞

等是出世果報」（攝大乘論釋卷第九）。

大乘「度無量無邊眾生，令人涅槃，而

自不滅度」。可見大乘也信涅槃，故日

「令人滅度」（大集經卷第十五）。菩薩

地持經卷第三：「彼聲聞種性，以聲聞

乘而般涅槃：緣覺種性，以緣覺性而般

涅槃，大乘種性，以無上大乘而般涅

槃」。大乘也要涅槃。大乘以為「菩薩
為眾生捨身施時，雖不證涅槃勝得涅槃

者」（大丈夫論卷上）。「菩薩思惟涅槃

甚樂，生死陰身極為大苦，我當代一切

眾生受此陰身之苦使得解脫。阿羅漢身

盡，佛也身盡，身盡雖同，不能救濟。

佛滅身為善」（同上）。大乘亦講究滅

身。大乘否認有真實涅槃，因主張無我

之故，大乘廣百論卷二：「涅槃若有，

必有所依，此所依者，若蘊若我，般涅

槃時，俱不可得。故說頌曰：究竟涅槃

時，無蘊亦無我，不見涅槃者，云何有

涅槃？」云無涅槃，是進一步的演說語

法，大乘也承認涅槃，所以說「佛滅身

為善」。先救生才自救。有涅槃與無涅

槃，佛教來回的說，大丈夫論卷上：

「菩薩思惟涅槃甚樂」。似指生死即涅

槃之涅槃， 0 但大般涅槃經卷下：「我

（如來）般涅槃’其時已至。．．．．．．入滅

盡定」

涅槃與梵天有關係，可以從大乘反

對的外道看出一斑，提婆菩薩師楞伽經

中外道小乘涅槃論：「何等外道說梵天

是涅槃囡？外道園陀論師說：從那羅延

天擠中生天蓮華，從蓮花生梵天祖公，

從梵天作一切命無命物，從梵天口中生

婆羅們，兩臂中生剎利，兩牌中生昆

舍，從兩腳跟生首陀。一切大地，是修

福德戒場，生一切華草，以為供養，化

作山野禽獸人中豬羊驢馬等，於界場中

殺害，供養梵天，得生彼處名涅槃」。

得生於涅槃處。在涅槃處保持生命。梵

天之居處，名為涅槃，稱為「梵世」（華

嚴經十地品第二十二之二），或曰「至

梵自在」之居處（修行本起經卷下）

準此，則涅槃的原意，似由梵天之所居

一類意思演來，原當指福樂境界。涅槃

在佛教加強其泛神及神話意思（杜而未

揭示佛教原義，台北市商務，頁 l 16-

129 ）。總之，無論大小乘皆以涅槃為

最後目的。淨土雖不是永恆的，似仍受

「梵世」為樂士的遺傳影響，長阿合經

以轉輪聖王「命終，生梵天上」（轉輪聖

王品第三）。又以「天金輪寶」為「天

匠所造」（同上）。涅槃之說，已為婆羅

門之人生目的， Bhagavad gita(V 24) 
說：「作瑜伽者內心有福、有滿足、得

到覺悟，得到滅度，入於至上面申內，變

為該神」。教會主張人的靈魂不與神體

混合。教會哲學以絕對的形上觀念懷念

真神。佛教主張滅業與無知才得涅槃。

業與無知與宇宙泛神論中的物質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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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乘涅槃有去掉物質的意思，大乘涅槃

既日與輪迴不分，是末去掉物質意思。

10. 基督與佛時

基督教與佛教的教首為基督與佛

陀，人都知道。兩教的教義不甚相同，

但都有得救的目的。試觀兩教首的重要

性。

10. 1 基督是世界的光明

基督是世界的光明（若 8: 12 ），是

天主的智慧（格前 1 :24 ）。基督是從天

主出發而來的（若 8:42 ）基督與天主原

是一體（若 10:30 ）。他的使命是欲人類

在來世獲永生（谷 10:30 ）。他有赦免人

類罪惡的權柄（路 5:20 ﹔ 7:48 ）。人類

當改過自新（路 10: 13 ）。人當全心恭敬

愛慕天主（~馬 22:37 ）。基督的全部福

音，是令人敬主、行善、避惡、以得永

生。基督是救主（羅 3: 2 3 、 24 ﹔ jlJ!j

5: 1 ）。宇宙間的一切都當叩拜他（斐

2: 10) 

10.2 佛陀是人
佛陀是人不是神，長阿合經戰鬥品

說：「佛告比丘：爾時天帝釋豈異人

乎？勿造斯觀，時天帝釋即我身是

也。」天帝釋及佛陀皆為人（非平常

人），否認傳統上以天帝釋為神的意

思。但如來又自以為是救世者，「大梵

名者（婆羅門教以大梵為至上神），即

如來號：如來為世間眼、為世間智、為

世間法、為世間梵」（長阿合經四姓經

第一）。法華經囑累品：如來「能與眾

生佛之智慧」。又同經如來神力品：

「南無釋迦牟尼，南無釋迦牟尼！」向

佛陀作禮拜。

佛陀有業，所以當時度了許多次輪

迴生活，最後進入涅槃樂境（長阿合經

遊行經）。基督則最後升天（谷

16:19 ），並未脫去肉身，雖然他的天主

性體常與天主是一個。佛徒以涅槃為目

的，基督徒以享見天主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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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結語

舊約全書的寫成，凡經一千餘年，

約由公元前一千三百年至~a年﹔新約

全書當皆寫於公元第一世紀。釋迦生於

公元前第六世紀﹔小乘經典約在公元前

二世紀至公元後一世紀寫成﹔大乘佛經

寫於公元前一、二百年至公元後六、七

世紀。

創造神及靈魂信仰，是古今人類普

遍的信仰，佛教欲取消此信仰，是因宗

教哲學受到劇烈的演變。教會的唯一真

神是有個位的，但也是形而上的絕對大

神，其本體不與他物混合﹔而涅槃之

說，則豈有十足的泛神論。兩教的額似寧

是在教律及修行方面﹔為達到得救的目

的，教會之人當遵從基督的教導，佛教

之人當遵從釋迦的教導。地獄、天堂、

業與無知、以及輪迴與涅槃’皆為佛教

以前已有之觀念，學者多以若無婆羅門

教即無佛教。佛教的可貴處，是欲視至

上神為絕對本體，情乎陷入泛神論中。

佛教教義，實在受了印度古代宇宙宗教

和神話的影響，可參閱杜而未著《佛教

原義的發明〉（台北市郵箱 580 華明書

局）及《揭示佛經原義〉（台北市商務印

書館）。聖經與佛經皆主張行善避惡，

但佛教又以善業也更好沒有，才得涅

槃。按善業在印度宇宙神話上也屬於現

象，所以說沒有更好。涅槃原義與現象

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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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思想與聖經（杜望之）
Taoism and Holy Bible, Taoismus et 
SS. Scriptura 

道教以道家學說為基本，又多受佛

教影響，今將道教與天主教比較一下。

1. 神與副造

闢於創造，老莊都有載述，老子

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

萬物」（四十二章）。「道」有「神」的

意思，易繫辭：「聖人以神道設教」。

既云創生、創造，「道」有至上神的意

思：道神，「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

先」（四章）。莊子以道「在太極之先」

（大宗師），這是欲使道神地位，凌駕

於儒家的上帝及太極之上。其實每一個

獨立文化都有自己的至上神，以為是最

先有的。至於道生一及萬物之說，其中

有神話成份：把道神的創生，用神話表

達出來。近幾年來，筆者有一新發現，

以為老莊（及易經）中的「道」字，原

意指「月」’道神的宗教是月神宗教，

在此宗教中「道」有二義，即「月」與

「至上前恥，二義混合為一了：「有物混

成，先天地生，獨立而不改」（二十五
章），「強名之為道，已失其真」（抱朴

子道意）。至上神本不名為「道」。

創世紀前兩章，載述的至上神，名

叫 Elohim 或 Yahweh ，前者意為「強有

力者」’後者指「自有者」（出 3: 14) ' 

頗具形而上學的意味，道神也說是「視

而不見」（老子十四章），但真有形上的

存在。至於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

三」是否可與新約（瑪 3:13-17 ﹔ 28:19 ﹔

若 14:16,26﹔格後 13: 13 ）中三位一體比

擬？似乎不可，因為意思不合，因為

一、三、三、是道神直接或間接造生

的，而不說 Yahweh 創生了三位。但

是，如果道神去掉了泛神意義當然這一

個形上道體可以說即等於Yahweh（人類

是一元的，只有一個至上神）。還有一

個問題：天主的聖言，是否可等於道家

的「道」？霄永明博士（ Rev.Dr.G.

Allegra ）認為「聖若望的 Logos 是應譯

為r聖言』的（『言』不可譯之為『道』）。

F道』這一字只適合斯多噶派的Logos ' 

對於聖若望的Logos決不相合」（但毅、

第十一期、雷永明：「言、聖言、天主

的話」）

至於莊子，l 不但明說道神為「造物

者」（大宗師），而也有類似創 l叉的記

述，德充符篇：「道與之貌，天與之

形，惡得不謂之人」？在此「形」與「貌」

可視作無別，因大宗師篇以道神「刻影

眾形」（這家不欲完全去掉「天」的思

想、）。所以莊子的記述，定有古代傳說

作背景，因為他以道神造人時，把自己

的像貌給予人了﹔「刻影眾形」’儼然

和用土造人，以及按天主像貌造人的傳

說是一致的。創世紀前兩章的人類創造

兩種方式，皆見於莊子。老子（二十

一）也說「其中有象」

道家傳說，有些載述於道書之外，

東漢應由著風俗通，以「天地開闊，未

有人民，女蝸氏乃搏黃土作人」 o 蝸音

瓜。大洋洲的 Q a t 氏用泥土造人

( R.H.Codrington, The Melanesians, 

Oxford, 1819.P.158 ）。又有傳說，以
Q at 用樹木造人時，刻彤軀幹和頭、
耳、眼目（同上，頁的7 ）。風俗通所載

傳說，一定很古。當然用土造人，是很

廈的傳說（但毅十四卷八期、頁 3 5 -

36 。杜而未．「人，您是土」）。

顏氏家訓勉學篇，以易經與老、莊

皆為玄學。傅勤家的中國道教史（民26

年、上海）頁 l冊，以儒家之周易，為

道教奉為國寶。今觀易經說卦以「神也

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清翟均廉周

易章句證異（卷十）：「妙，鄭玄、王

肅、董過作妙。董云：妙，成也﹔見說

之曰：紗，古文妙字j 。那麼，「妙萬

物而為言」的意思，是指「神」作成萬

物，而作成的方法是「為言」（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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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似乎與創 l 天主用「說話」一一「言」

創造主吾同一傳說。說卦的「神」字不當

指儒家的「天」’實因天的創造不說話

（論語陽貨）。此神字當指道神。一一以

上言道教的基本信仰，一神信仰。

較後時期，開始抬舉老子，或為至

上神另起名稱，但仍住重「道」的意

思。魏書釋老志﹒「老家之原，出於老

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但又說老

子亦不過為上等得道之人。葛洪神仙

傳：「自伏羲至三氏。顯名道士世世有

之，其老子蓋得道尤精者也」。繼又注
重元始天尊，陪書經籍志：「道德者，

云有元始天尊（雲笈七籤卷一百一稱之

為元始天王），生於元之先，稟自然之

氣，沖虛凝遠，莫知其極。所說天地淪

壞，劫數終盡，略與佛經同。以為天尊

之體，常存不滅，每至天地初間，或在

天京之上，或在窮桑之野，授以秘道，

謂之間劫度人」。又以「所度者皆諸天

仙上品，有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真

皇人，五方大帝，及諸仙官 j 。所以老

子只是得度的人。元始天尊的興起，受
佛教影響。在唐朝，又興起玉皇（大

神），漸稱之為玉皇上帝，白宋朝以

來，即成為道教的至上神（的新名

稱），大受佛教影響（見拙文稿 The

Moon-Mythical Character of the God Yue 
Huang在印刷中）。但民間道教傳說，

有不雅馴者，譬如民間以玉皇怕蜈蚣。

道教不無保存一個至上神的心理企

圖，但已演為可驚的多神教，道藏中的

神靈數目繁多極了。而新舊約內所載述
者只有一神，所以天主教始終是一神教。

2. 靈魂的載述
在舊約中，猶太人對於靈魂與肉身

的劃分，雖說無清楚的觀念，而只以靈

魂為生命的呼吸，但這呼吸也就代表與

肉身不同的靈魂，如列上17:22說：「上

主聽了厄里亞的呼求，孩子的靈魂

(Nephesh＝生命呼吸）又回到他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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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就又活了」。可見靈魂與肉身可以

分聞。新約言靈、肉已很清楚，如瑪

10:28說：「你們不要怕那殺害肉身，而

不能殺害靈魂的」。靈、肉有顯然的分

別。

道教的傳說，也說靈、肉有分別，

莊子齊物論：「其寐也魂交」。道家承

認魂，但多以神字代表之，與儒家內，

養生主：「官欲止而神欲行」。神與五

官對言。列御寇：「彼至人者，歸精神

於無始」。精神在此指魂，達生：「形

全精復，與天為一」’精又與形對言。

天下篇：「不離於精，謂之神人」。神
人指依精神生活之人。梁武帝有敕答臣

下神滅論（弘明集卷十），以神不滅。

今日道教尚有「魂飛沖霄」或「靈飛天

宮」之說。

抱朴子論仙：「人有賢愚，皆知己

身之有魂魄，魂魄分去則人病，盡去則

人死，故分去則術家有拘錄之法，盡去

則禮典有招呼之義。此之為物，至近者

也。然與人俱生，至乎終身，莫或有自

聞見之者也。豈可遂以不聞見之，又云

無之乎！」同書地真篇：「欲得通神，

當金水分形，形分則自見其身中之三魂

七魄，而天靈地祇皆可接見，山川之神

皆可使役也」。

據道藏的幾段記載，魂魄與日月相

關。金丹賦（大道弟子為蒞昭注，著者

不詳）第二十．「駐日魂而呼月魄」

注曰：「駐者，不動之義。長生篇：日

魂月魄，乾坤體成﹔日魂金鳥，月魄玉

兔」。此係依古傳言之。

谷神篇卷上第十：「日魂東卯卯屬

兔，月魄西圓圓屬雞」。西山群仙會真

記卷四：「物中神而明者，日得一陽魂

以道應，月得一陰魄以道致」。紙舟先

生全真直指：「魂乃陽神（畫作﹒）

為日魂，魄乃陰形（畫作0 ），為月

魄」。以魂魄為日月，是較後的演變。

古代的儒家或道家已將魂魄神話化，但

以魂魄皆與月有關，以魂為月之陰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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魄~月之陽面，但亦有誤以魂為陽面而

魄為陰面者。無論如何，魂魄原只與月

取聯絡，西山群仙會真記（清虛洞天華

陽真人施肩吾希聖撰），卷之一：「魄

中魂生而為明（仍誤以魂~陽面），則

日上弦，上弦之後，魂為體而魄為用，

魂（當為魄之誤）中又魂生，而曰望

矣，望則明也。魂中魄生而為暗，則日

下弦，下弦之後，魄為體而魂為用，魂

中又魄生而曰晦矣」。此則以魂魄為月

之陽陰二面。魂與月的關係是基本神

話，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章經．「苦

魂沈九夜」。又「開度長夜魂」。魂與

夜間相關。

施肩吾會真記卷之二養生條，以魂

屬於天，魄屬於地，依儒家為說，其文

曰：「三元真經曰：人物異形，受生惟

一氣，魂得之於天體，魄得之於地（訓

12:7 說：「灰塵將歸於原來的土中，生

氣將歸於天主，因為原是天主之

賜 J 0 ）無形無像（下文說以無為有），

白空中來，即父精母血，以無為有（由

無形變有形），三百日胎完，胎完氣足

則生，是由無而有。不善養生，則以有

還無矣。血氣方剛，以所有之神氣復與

兒女﹔血氣既衰，將已有之魂魄復還於

天地。故生中起滅，以滅止生，氣斷神

散而無生矣。．．．．．．魄往魂來，來往不

己，日月所以長久」。重要的觀念是由

無形變有形，以魂魄本來無形。

至於黃庭經（約為東晉之書），在

太平經之後，其外景經云：「老子閒居

作七言，解脫身形及諸神」。而內景經

當又在外景經之後，則云：「散化五形

變萬神」。此直謂一人之身具有萬神

也，故其言曰：「髮神蒼華字太元，腦

神精根字泥丸，眼神明上字英玄，鼻神

玉壟字靈堅，耳神空閑字幽田，舌神通

神字正綸’齒1神峙峰字羅千」。右面部

七部。又曰：「心神丹元字守靈，肺神

皓華字虛成，肝神龍煙字含明，腎神玄

冥字育嬰，脾神常在字魂停，膽神龍曜

字威明」。右六府真人。此言臟俯皆有

神也（以上錄傅勤家書 106 頁）

天主教與道家主張一人只有一個神

魂，道教則演~很多的神魂，但這多數

神魂，似只寫在書本上，實際上道教徒

似不以為意。今觀道教所說的靈、肉有

別，靈魂無形，永存不滅，皆與教會不

謀而合。可惜這教受佛教影響，有汎靈

之說，譬如金玉經說：「太始一氣，萬

物一靈」。

3. 誡律與罪功
兩教的誡律與罪功問題，有不少相

似處。抱朴子微旨篇說：「或曰﹒敢問

欲修長生之道，何所禁忌？抱朴子曰：

禁忌之至急，在不傷不損而已。按易內

戒及赤松子經，及河固記命符，皆云天

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

算。算滅則人貧耗疾病，屢逢憂患﹔算

盡則人死諸。應奪算者有數百事，不可

具論．．．．．．。又月晦之夜，蛙神亦上天白

人罪狀，大者奪紀，紀者，三百日也，

小者奪算，算者，三日也。吾亦未能審

此事之有無也。然天道邀遠，鬼神難

明，趙簡子秦穆公管親受金策於上帝，

有土地之明徵。山川草木井仕j夸池，猶

皆有精氣（Animism），及人身中（疑此

下有脫文）。況天地為物之至大者，於
理當有精神，有神貝。宜賞善而罰惡，但

其體大而網疏，不必機發而響應耳。然

覽諸道戒，無不云欲求長生者，必欲積

善立功，慈心於物，恕己及人，仁逮昆

蟲，樂人之吉，憨人之苦，關人之急，

救人之窮。手不傷生，口不勸禍，見人

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
失。不自貴，不自譽，不嫉妒勝己，不

長諂陰賊。如此乃為有德，受福於天，

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若乃憎善好

殺，口是心非，背向異辭，反庚宜正，

虐害其下，欺罔其上，叛其所事，受恩

不感，弄法受，略，縱曲枉宜，廢公為

私，刑加無辜，破人之家，收人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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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之身，取人之位，侵克賢者，誅戮

降伏，謗訕仙聖，傷殘道士。彈射飛

鳥，割胎破卵，春夏煉獵。罵害神靈，

教人為惡。蔽人之善，危人自安。你人
自功，壞人佳事。奪人所愛，離人骨
肉。辱人求勝，取人長錢，還人短陌，

決放＊火，以術害人。迫脅尪弱，以惡

易好。強取強求，據掠致富，不公不

平，淫f失傾邪，凌孤暴寡，拾遺取施，

欺給誼詐﹔好說人私，持人長短，牽天

援地，咒詛求宜，假借不還，換貸不

償。求欲無己，憎拒忠信。不順上命，

不敬所師。笑人作善，敗人苗緣，損人

器物，以窮人用﹔以不清潔，飲飼他

人。輕秤小斗，狹幅短度，以偽雜真，

採取姦利，誘人取物。越井跨位？’晦

歌朔哭。凡有一事，輒是一罪。隨事輕

重，司命奪其算紀，算盡則死﹔但有惡

心而無惡跡者奪算，若惡事而損於人者

奪紀（藏本無奪紀二字，疑有脫文）

若算紀末盡而自死者，皆殃及子孫也。

諸橫奪人財物者，或許其妻子家口以當

填之，以致死喪。但不即至耳。其惡行

若不足以煞其家人者，久久終遭水火劫

盜，及遺失器物。．．．．．．。故道家言枉煞

人者，是以兵刃而更相殺，其取非義之

財，不避怨恨，譬若以漏輔救飢，鳩酒

解渴，非不暫飽而已亦及之矣。其有曾

行諸惡事，後自改悔者，若曾枉煞人，

則當思救濟應死之人以解之。若妄取人

財物，則當思施與貧困以解之﹔若以罪

加人，則當思薦達賢人以解之，皆一倍

於所誨，則可使受吉利，轉禍為福之道

也。能盡不犯之，則必延年益壽，學道

速成也」。
長生之道，當免除罪過﹔有罪過則

紀算減少，罪過多則使人死，少則使人

病，如太平經所云：「病氣為陰陽不調

和，此為子反父母天地之意而生者也」

（乙部卷二）。天地間有大精神（大
神），主持賞罰。欲長生者，當積善立

功，即可「受福於天」。（道家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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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抱朴子之「道戒」’幾乎與新、
舊約的十誡完全相同（教會十誡見佛教

思想與聖經一文），道戒禁止「罵害神

靈」’當恭敬神靈（等於教會第一誡）。

道戒不許「牽天援地，咒詛求宜」。教

會第二誠不許發虛誓。抱朴子微旨篇未

說拜神節日，但道教有許多拜神日。特

別有驗禮。所以等於第三誠。雖然道教

拜多神。等於教會第四誠者為禁戒「不

順上命，不敬所師」﹔不許「害人之

身，憎善為殺」’等於第五誡﹔禁「淫

決傾邪」等於第六、九誠，「收入之

寶，奪人財物」’等於第七、十誡﹔「好
說人私，謗訕仙聖」’等於第八誠。

道藏雲芷七籤卷三十七第二，以道

教五戒為：戒殺生，戒飲酒，戒口是心

非，戒偷盜，戒淫色（受佛教影響）

又以道教十善為：孝順父母﹔忠、事君

師﹔慈心萬物﹔ ?J、性容非﹔諜詩喝惡﹔

損己救窮﹔放生養物並種諸果林﹔道

邊、舍井並種樹立橋，為人興利除害並

教化未悟：讀三寶經律並且恆心奉香供

養之。此十善所云，總歸敬神愛人（與

教會十誠同），此種意思見於瑪拉：35-

40 ：「有一法學士試探他（耶穌），發
問說：師博法律中那條誠命是最大的？

耶穌對他說：你應全心、全靈、全意愛

上主，你的天主。這是最大也是第一條

誡命。第二條與此相似：你應當愛近人

如你自己。全部法律和先知，都繫於這

兩條誠命」。此外，兩教亦皆注重經

齋，雲笈七籤混元皇帝聖紀云：「按諸

經齋法，略有三種：一者設供齋，以積

德解智、﹔二者節食齋，可以和神保壽，

所謂祭祝之齋，中士所行也。三者心

齋，謂疏淪其心，除嗜慾也，澡雪精

神，去穢累也，括擊其智，絕思慮

也」。道教講究經禱，譬如，「全真教

道徒日夕所誦持者為高上玉皇本行集

經、玉樞寶經、三官懺、及全真全功課

經等」（傅一五三）。經、齋與施捨亦見

於瑪6: 1-18 ，此處以施捨、祈禱及吃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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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言﹔又瑪25:31-46 ，以為不施捨即不

得救。又道教以為有罪，可以「改悔」

（抱朴子），並且有時告白平生過失」

（傅引太平經）。抱朴于以「改侮」免罪

即可長壽得仙，「其有曾行諸惡事，後

自改悔者」’對於他人物質或精神方面
所受的損失，皆賠償的多「一倍」（抱朴

子）。新舊約多言「改悔」（如谷 1: 15 宗

11:18 ）。路 19:8載稅吏匣凱改悔後，把

他的財物一半分給窮人﹔他以前所欺騙

的人，就給四倍賠償。「不義之財，毫

無益處﹔唯有正義，救人脫免死亡」

（接 10:2 ）。又「恆行正義，必走向生

命﹔追求邪惡，必自趨喪亡」（鐵

11: 19 ）。兩教都以罪惡與死亡相關。抱

朴子言罪惡奪算奪紀，使人死亡﹔因人

罪惡「污濁」’所以神魂漸去﹔因人有

罪惡，「所以人病積多，死者不絕」（三

洞珠囊引太平經）。格前 l 1:27 30 以冒
領聖體之罪，可使人得病或死亡。人當

「懺前慾以自新，悔後過而見覺」（金玉

經救苦章）。實在說，罪就是死亡（羅

5: 12 ），應當悔罪，「告自平生過失」

（太平經）。又如玉皇經多言因玉皇得

罪之赦。若20:22,23 載耶穌向門徒噓氣

說：「你們領受聖神吧，你們免赦誰的

罪，就給誰赦免。」迦5:16-21以人，若

隨從聖神的引導，便沒有「淫亂、不

潔、放蕩、拜偶像、行邪淫、仇恨、競

爭、嫉妒、忿怒、爭吵、不睦、分黨、

妒恨、兇殺、醉酒、宴樂、以及相類的

事。」德21:1-11 說：「我兒，你犯了罪
麼？不要再犯﹔你應為你過去的罪祈

禱，以獲得寬赦。你該躲避罪惡，如同

躲避毒蛇一樣﹔你若親近它，它必會咬

傷你。罪惡的牙有如獅子的牙，能咬死

人的靈魂。一切邪惡，好像雙刃的利

劍，它的創傷，無法醫治。怒斥與驕

傲，能蕩盡財富，傲慢人的家庭，必成

為廢墟。驕傲人的財產，也必如此蕩

盡。貧窮人的祈稽，從他口中直達上主

的耳裡﹔上主必迅速為他伸冤。厭惡懲

戒的，正是追隨罪人的足跡﹔敬畏上主

的，是從心裡歸向他。雄辯的人遠近皆

知，但明智的人卻知道自己失足的地

方。誰用別人的錢財，建築自己的房

屋，就如堆積石頭，為自己修蓋墳墓。

罪人的集團，有如堆積的麻屑：他們的

結局，不外是烈火。罪人的道路，是用

石頭舖平的，但道路的末端，卻是陰府

的深坑、黑暗與刑罰」

抱朴子對俗篇載云：「人欲地仙，
當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

迦5:22,23以聖神的效果是：「仁愛、喜
樂、平安、忍耐、良善、溫和、忠信、

柔和、節制，關於這樣的事，並沒有法

律禁止」。行善越多越好。

4. 神恩與神通
教會的神恩與道教的神通，有相似

處。

谷 16:16-18 說：「信而受洗的必要

得救，但不信的必被判罪。信的人必有

這些奇蹟隨著他們：因我（耶穌）的名

驅逐魔鬼，說新語言，手拿毒蛇，甚或

喝了甚麼致死的毒物，也決不受害﹔按

手在病人身上，可使人痊愈」。格前

12:7回 10說：「聖神顯示在每人身上雖不

同，但全是為人的好處。這人從聖神蒙

受了智慧的言語，另一人卻由同一聖神

蒙受了知識的言語﹔有人在同一聖神內

蒙受了信心，另有人在同一聖神內卻蒙

受了治病的奇恩﹔有的能行奇跡，有的

能說先知話，有的能辨別神恩，有的能

說各種語言（並未學習），有的能解釋

語言﹔可是這一切都是這唯一而同一的

聖神所行的，隨他的心願，個別分配與

人」。
有上述神恩的人，並非一定業已操

持得救左券的人，「到那一天有許多人
要向我（耶穌）說：主啊！主啊！我們

不是因你的名字說過預言，因你的名字

驅過魔鬼，因你的名字行過許多奇跡

嗎？那時，我必要向他們聲明說：我從

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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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不認識你們﹔你們這些作惡的人，離

開我吧」（瑪 7:22,23) ! 
道教方面：莊子大宗師，以至人

「登高不慄’入水不清，入火不熱。是

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達生：「至

人潛行不窒」。逍遙遊以至人「物莫之

傷」。列子黃帝篇，以至人「祈提無傷

痛」。論衡道虛篇：「夫文摯道人也，

入水不漏，入火不憔」。抱朴子對俗

篇：「古之得仙者，或身生羽翼，變化

飛行，失人之本，更受異形，有似雀之

為蛤，錐之為蟹，非人道也」。釋滯篇

以為可用行氣法「噓虎狼，虎狼伏而不

得動起﹔噓蛇趣，蛇腿婚而不能去」。

又辨問篇說：「少千執百鬼，長房縮地

脈。」以仙人也可「興雲致雨，移山拔

井」。

仙傳拾遺以劉白雲「能役致風雨，

變化萬物」。同書載馮大亮的牛死了，

他請道士想辦法，道士即取牛皮擊，綴

之如牛形，昕木為腳，以繩繫其口，驅

之即起，肥健如常。

道教如此的神通觀念，起源甚古，

一部分當為原始傳說。譬如大洋洲的第

格比亞（Tikopia）土人，已云有役使風雨

之人，並能指樹樹枯。亦能使病人立

愈。今只就所錄之資料，已見兩教有相

同意味。瑪 7:22,23 以有神恩之人，未

必始終是正義之人，今觀道教也有「雜

狠道士之輩，不得金丹火法，必不得長

生可知也﹔雖治病有起死之效。絕穀則

積年不飢，役﹛吏鬼神，坐在立亡，瞻視

千里，知人盛衰，發沈崇於幽弱，知禍

於未明，猶無益於年命也」。新約之神

恩，為驅魔、預言、﹛吏病人痊愈，毒蛇

及毒飲不為害。道教亦言執石鬼、知禍

福於未萌、能愈人病、水火及毒蛇猛獸

不能加害。兩教的意味相同，神恩是聖

神給的，神通來自得道。

5. 宗教與巫術
道教重占←、符咒、和巫術’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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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禁行之，肋19:26說：「不可占←’不

可念咒」。申 18:10,11 說：「也不可容

許人占←、算卦、行妖術或魔術﹔或念

咒、問鬼、算命和求間死者，因為凡做

這些事的人，都是上主所憎惡的」。保

綠稱某巫士（名厄呂瑪）為「滿懷各種

欺詐和各種奸惡的人，魔鬼的兒子，一

切正義的仇敵」（宗 13:8-10 ）。中央日

報（ 63年 9 月 24第九版）有台灣佳里地

方潔民氏，主張取締巫親，並反對藉神

行醫說：「本省愚民，小至感冒，大至

各項疑難雜症，多要問神求治，而親巫

之流，從間原因，間家世中，早已把求

神者的來意瞭如指掌，於是幾句「神言

鬼語』’無不『奇驗』。求神者因信其

『事出有因』’對其「處方』也就深信不

疑。於是：『香灰』、『路丹」、「佛

水』等，均成『仙丹妙藥」。親巫們替

求神者「藉神行醫」一次，『紅包』都

在百元新台幣以上，如果對方『可欺、

可榨』’親巫會誘其再上鬥來，用『解

運』等種種手段，欺榨病家金錢。病家

得了親巫們的『仙丹神藥』’當然命病

者服用。有的無毒無害，當然也無礙。

但也有日過一日，病況轉見惡化的，病

家所受的損失，何止是金錢而已。對於

親巫這種危害人們健康的行為，政府亟

應嚴厲予以取締！有關方面對於所有寺

廟，似宜加以普查，規範其行為在「宗

教』的範圍以內，不使其為害社會才

好。」

古今中外皆有如此藉機行騙作惡的

人。總之，巫術遠不如宗教高貴﹔宗教

的時代在先，巫術在後。巫占混亂宗

教，製造迷信，譬如扶古L 、拆字是為巫

占無疑。雷模有巫力，玉皇經有巫力，

但尚可看出其巫力之基於宗教（基於雷

神和玉皇），但杯咬的吉凶顯示，已似

脫離宗教，純出於偶然。不愛娶屬虎女

孩的信念，亦只興起於一種自然象徵，

但一種象徵’決無實際影響。余幼時，

見本里劉君抱一隻白公雞，到自己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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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間，為其亡父尋求合適的埋葬地點，

白公雞被放後又被趕逐，首次停臥或停

立之處，即適合掘墓。這也是無理由的

巫術迷信。

道教基於道家，有唯一的大神（至

上神，如道神或元始天尊），但也早已

成為複雜的多神教了，巫符隨之而起，

並且也演為複雜的，如雲笈七籤卷九第

五說：有倉元上鏢，又名玉鏡寶章，乃

「玉晨君所修，秘於素靈上宮，得而奉

行，能飛能沉，能隱能顯，位為其

人」。又說有七千神虎玉符，「皆署天
魔隱諱，或標百神內名，誦其章，千精

駭動，詠其篇，萬祇束形」。又卷九第

六，有太上金虎符，「或著天魔隱諱，

或表萬神內名」。既然「百神」及「萬

神」為神話虛構，那麼，符鏢即失根

據﹔假設有「萬神」，但這「萬神」是

否即聽從作符鋒者的役便，也很成問

題。又同書卷四十五第五說：「凡書

符，叩齒三通，三度稱： F 合明天帝

日』’閉口閉氣，書之置水惋中，以刀

中左攪水三幣，想北斗七星在水，咒

曰：北斗七星之精，降臨此水中，百琦

之鬼速去萬里﹔如不去者斬死。付西方

白童子，急急如律令」。叩齒、閉口閉

氣、宣水惋中、用刀攪水，不是巫術

麼？其理由安在？此與北斗天帝之降臨

有何關係？為何降臨水中？是啊，教會

施行「聖事」（Sacraments）也用油、鹽、

水等物，但此與巫法迴然不同。為甚

麼？因為「聖事」是耶穌（天主）親自

制定的標記，藉以得到天主的助佑及恩

惠，而也只限於七件（聖事），簡單高

尚，自古以來從未改變。而巫、占、

符、咒等，則太雜亂，道教的至上神並

未親定巫、占、符、咒，所以巫、古、

符、咒等事，大半是道教人事幻想出來

的，在道教起始時似已如此，三國志張

魯、傳云：「魯之祖父陵（張道陵）客蜀
學道鵲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感百姓，

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

典略說：張角太平道，「師持九節杖為

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

之」。

6. 地獄記述

儒道皆有「黃泉」之說，（左隱元

年，准南子墜形訊︱）。曹植責躬詩：

「常懼顛沛，抱罪責墟。」但似乎不是

正式的地獄，只可說是地下的冥界，赴

黃泉、黃爐者不分善人惡人。在舊約中

有六十多次提及冥界，去冥界者也不分

善人惡人（訓 9: 10 ﹔約 3: 14 ; 13:23) , 
舊約的較後記載，漸將冥界視為苦痛之

處（則 32:17-20 ）。在新約中，惡人們

受罰處稱為地獄（瑪22:29 ），地獄是黑

暗的（瑪8﹒ 12 ﹔ 22: 13 ），是永久的（ ~馬

25:4 ），有不滅之火（瑪 3: 12) 

道教對於地獄觀念，頗為貧乏。楚

辭招魂篇言幽都為冥界，其中有「土

伯」鬼施刑。道教似乎受「幽都」傳說

影響。法琳辨正論卷二，稱地獄為幽

夜。范成大吳船錄，以冥獄為那都、在

四川。道教對地獄亦頗受佛教影響。

j同玄靈寶諸天世界造化經，九幽地

獄品第六：「道言：其黃曾天下，凡有

九州，皆以小海環之，流通崑崙大海﹔

我今教化之處名曰赤縣﹔小湖中為九

州、卜法彼大洲者也。是小九州之人，聰
明巧偽，少有真實，希得生天，多入九

幽地獄，縱橫數十萬里，其中冥冥，盡

是罪人，或洋銅灌口，或鐘湯燒之，或

猛火燒之，或鐵叉刺之，或鐵鎚鎚之，

或火杖拷之，或屠解其形，懸其頭首，

或擔沙負石，填河塞海，大神結政，徒

罪無赦，或為一劫三劫三劫四劫，乃至

百劫，是劫有大深坑，方四十里，告令

罪人作役，百年投一芥子，至是坑平

滿，名為一劫﹔又有大石方四千里，告

令罪人徒作，百年以天衣一拂，須是大

石滅盡，名為一劫。爾時罪人哭泣相向

相謂日﹒芥子至小，是坑深廣，﹛可年平

滿？是石堅勁，天衣輕吵，百年一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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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消盡？而獄吏聞之怒而告曰：如是

之劫，其數二十未名半小劫也。罪人聞

之，氣思哀咽，死而復生，將知入是科

罪，無復出期，方恨先身不孝惡逆，為

賊殺生，誰謗經道，奪人之命，負人之

財，姦巧盜取，不奉神道，致有是報者

也。」
民間有「慈恩玉歷」一書，說是玉

皇著成的。此書以地藏王主持十地獄，

第一殿秦廣玉，保護生前善行者渡金橋

向西天行。第二殿楚江王，司刮舌地

獄，以刑害人唆人與爭訟者﹔又名剪刀

地獄，以刑唆人之妻嫁他人者﹔兼司吊

鐵樹地獄，以刑離間兄弟骨肉，使父子

兄弟不和者。第三殿宋帝王，司孽鏡台

地獄，使犯人照鏡知善惡﹔又司落蒸地

獄，以刑長舌婦人及陷害人者。第四殿

五官玉，主銅柱地獄，以刑放火殺人

者，又司侃山地獄，以刑欺神及殺害禽

獸者﹔兼司寒冰地獄，以刑殺夫、唆

人、姦通、墮胎、勸賭博、不善養父母

者。第五殿閻羅王，司油鼎地獄，以刑

欺善、誣告、拐帶、盜人、掠奪者。第

六殿下城玉，司牛坑地獄，以刑傷人及
會禽獸命者：又司石壓地獄，以刑絞死

壓殺小兒者﹔兼司春臼地獄，以刑五穀

粗末以及食時言不平者。第七殿泰山

王，司浸血池地獄，以刑污辱娃神，不

孝舅姑，賣人之女子為婚，虐待繼子，

以及騙婦女不正者。又司枉死城地獄，

以刑溢死、自殺者。兼司樣地獄，以刑

發棺對死者不敬之人。第八殿平等王，
司火山地獄，以刑僧侶道士飲酒者，及

盜公家財物者。又司落磨地獄，以刑僧

道輕五谷，取禽獸肉食者。第九殿都市

王，司刀鋸地獄，以刑誘拐他人之子弟

婦女，及斗量衡不公平者。第十殿轉輪

王，司人轉生之事﹔善行多者可轉生西

方淨土。又有一說，以顏淵及←商為地

獄的修文官（統見片岡巖台灣風俗誌、

台北，大正， 13 年（再版），頁 1020-

1022 ）。一卡城王也作變成玉，楚江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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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初江王，五官也作伍宮，泰山王即是

東嶽帝君。

十殿王說明善報惡報以及當得寬赦

之理由，地藏王贊成他們的意見，遂於

八月初三日領十王見玉皇，為報告一切

決定。玉皇稱贊他們定斷的對，並批准

寬恕悔改者的決定，令悔改者再有幸福

的轉生。玉皇把報來之事記於玉冊，並

也將所記之事傳告城隍、土地神、門

神、娃神，執行勿誤。

道教受佛教影響，才有對地獄如此

具體的描寫。道教以總掌地獄者為玉

皇。教會以總掌陰間者為天主（詠

139:8﹔約 26:6﹔饒的： 11 ）。

7. 樂團與仙境

舊約所說人類將來的福樂，往往藉

伊甸樂園描述（依 11: 6 1 l ; 51 :3﹔則

36:35 ），在福地可以長壽（依 65: 17 
25 ），勝利者要吃天主樂園中生命樹的

果實（默2:7 ）。默示錄第二十二章描寫

永久的福樂說：「天使又指示給我一條

生命之水的河流，光亮有如水晶，從天

主和羔羊的寶座那複湧出，流在城的街

道中央﹔沿河兩岸有生命樹，一年結十

二次呆子，每月結果一次，樹的葉子可

以治好萬民。一切詛咒不再存在了。天

主和羔羊的寶座必在其中，他的眾僕耍
欽崇他，膽望他的容貌﹔他們額上常帶

著他的名字。也不再有黑夜了，他們不

需要燈光，也不需要日光，因為上主天

主要光照他們。他們必要為王，至於無

窮之世。」

道教也有相似傳說。山海經（頗有

道家意味）西次三經述崑崙樂境說：

「有木焉，其狀如棠，黃花赤實，其味

如李而無核，名日沙棠，可以禦水，食

之使人不溺。有草焉，名日實草，其狀

如葵，其味如蔥，食之己勞」。又以崑

崙山有河水、赤＊、洋水、及黑＊四水

流，與伊甸頗似。海內西經以崑崙有

「珠樹、文玉樹、訐琪樹、不死樹」



附篇3 道教思想與聖經

有長生之樹。同經又以崑崙之上「有體

泉、華池」。以崑崙為「帝之下都。」只

有「仁聖」之人才可享此福境。

抱朴子而去惑篇、亦以崑崙樂圖「有

珠玉樹、沙棠、王良奸、碧瑰之樹，玉

李、玉瓜、玉桃，其實形如世間桃李，

但為光明洞徹而堅，須以玉井水洗之，

便軟而可食。每風起，珠玉之樹，枝條

花葉，互相扣擊，自成五音，清哀動

心」。叉，所有「五河皆出山隅，弱水

遷之，鴻毛不浮，飛鳥不過，唯仙人乃

得越之。其上神鳥神馬，幽昌觴鵬，騰

黃吉光之輩，皆能人語而不死，真濟濟

快仙府也」。但以「不帶老君竹使符左

右契者，不得入也」。

福境之樂最重要者，是享受生命，

崑崙有不死之樹，有生命之果，有四河

流，與伊甸園同（五河之說較後）。崑

崙為帝之下都。天主在樂園內。

此外，莊子天地篇說：「千歲厭
世，去而上懼，乘彼白雲’至於帝

鄉」。道家有帝鄉，道教有玉京，有上

清宮及太清宮等，皆在天上。今只再將

唐朝仙境介紹一下。

太平廣記卷二十五採藥民條：「居

高宗顯慶中，有蜀郡青城民，不得姓

名，嘗採藥於青城山下，遇一大薯藥，

勵之深數丈，其根漸大如畫室。此人勵之

不己，漸深五六丈，而地陷不止，至十

丈餘，此人墮中，無由而出，仰視穴

口，大如星焉，分必死矣。忽旁見一

穴，既入稍大，漸漸甸甸，可數十步，

前視如有明狀，尋之而行，一里許，此

穴漸高，繞穴行可一里許，乃出一洞

口，洞上有水間教十步，岸上見有數十

人家，村落桑拓，花物草木，如二三月

中，有人男女衣服，不以今人，耕夫釣

童，往往相遇。一人驚問得來之由，遂

告所以，乃將小蚵子渡之。民告之曰：

不食已經三日矣。遂食以胡麻飯，柏子

湯諸誼，止可數日，此民覺身漸輕，問

其主人，此是何所，兼求還蜀之路。其

人相與笑曰：汝世人不知此仙境，汝得

至此，當是合有仙分，可且留此，吾當

引汝譎玉皇。又其中相呼云：明日上已

也，可往朝誨，遂將此人往，其民或乘

雲氣，或駕龍鶴，此人亦在雲中徒步，
須與至一城，皆金玉為飾，其中宮闕皆

是金寶，諸人皆以次入誨，獨留此人於

宮門外，門側有一大牛，赤色，形狀甚

異，閉目吐誕沫。主人令此民禮拜其

牛，求乞仙道﹔如牛吐寶物，即便吞

之。此民如言拜益，少頃，此牛吐一赤

珠，大輸徑寸，民方欲捧接，忽有一赤

衣童子，拾之而去。民再求得青珠，又

為青衣童子所取。又有黃者白者，皆有

童子奪之，民遂急以手捧牛口，須與得

黑珠，邊自吞之。黑衣童子至，無所見

而空去。主人遂引譎玉皇，玉皇居殿，

如王者之像，侍者七人，冠劍列左右，

玉女數百侍衛殿庭，奇異花果，馨香非

世所有。玉皇遂間，民具以實對，而民

貪顧左右玉女。玉皇曰：汝既悅此侍衛

之美乎？民俯伏請罪。玉皇曰：汝但勤

心妙道，自有此等﹔但汝修行未到，須

有功用，不可輕致﹔敕左右以玉盤盛仙

果，示民曰：恣汝以手拱之，所得之數

也，其果細赤，絕大如拳，狀若世之林

擒，而芬香無比。自手拱之，所得之

數，即侍女之數也﹔自度盡拱，可得十

餘，遂以手捧之，唯得三枚而已。玉皇

曰：此汝分也。初至，未有位次，且領

前主人，領往彼處。敕令三女充侍，別

給一屋居之，令諸道侶，導以修行，此

人遂卻至前處，諸道流傳授真纏，服藥

用氣，洗掉革塵念，而三侍女，亦授以道

術。後數朝誨，每見玉皇，必勉其至

意。其地草木常如三月中，無榮落寒暑

之變度，如人間可一歲餘，民自謂仙道

已成，忽中夜而嘆。左右間，曰：吾今

雖得道，本偶來此耳，來時妻產一女，

繞經數日，家貧不知復如何，思住一省

之。玉女曰：君離世已久，妻子己當

往，豈可復尋？蓋為塵念未帖，至此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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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民曰：今可一歲矣，妻亦當無豆豆，

要明其事耳。玉女遂以告諸鄰，諸鄰共

瞪口莫之﹔復白玉皇，玉皇命遺歸，諸仙

等於水上作歌樂飲餵以送之，其三玉

女，又與之別，各遺以黃金一蜓，曰：

恐至人世，歸求無得，以此為費耳，中

女曰：君至彼倘無所見，思歸，吾有藥

在金鎚中，取而吞之，可以歸矣。小女

謂曰：恐君為塵念侵，不復有仙，金中

有藥，恐有固耳。吾知君家，已無處

尋，唯舍東~t壽練石尚在，吾已將藥置

石下﹔如金中無，但取此服可矣。言

益，見一群鴻鴿，天際飛過，眾謂民

曰：汝見此否？但從之而去！眾捧民舉

之，民亦騰身而上，使至鵲群，鵲亦不

相驚擾，與飛空，回顧猶見岸上人，揮

手相送，可百來人。乃至一城中，人物

甚眾，問其地，乃臨海縣也。去蜀已甚

遠矣，遂幫其金為資糧，經歲乃至蜀，

時開元末年。問其家無人知者，有一人

年九十餘，云吾祖父往年因採藥，不知

所之。至今九十年矣。乃民之孫也，相
持而泣，云姑叔父，皆巳亡矣。時所生

女，適人身死，其孫已年五十餘矣。相
尋故居。皆為瓦碟荒棒，唯故確尚在。

民乃毀金求藥將吞之，忽失藥所在。遂

舉石得一玉合，有金丹在焉，即吞之，

而心中明了，卻記去路，此民雖仙洞得

道，而本庸人，都不能詳問其事。時羅

天師在蜀，見民說其去處，乃云是第五

洞寶仙九室之天。玉皇即天皇也。大牛

乃歇龍，所吐珠赤者吞之，壽與天地
齊，青者五萬歲，黃者三萬歲，白者一

萬歲，黑者五千歲耳。玉皇前立七人，

北斗七星也。民得藥，服卻入山，不知

所之，蓋去歸洞天矣」。（出原仙記）。

道教人奔求仙境，但又有依戀鄉土之

心。可注意者，教會以為進入福境，即

不婚嫁，亦不需男女相悅之事（瑪

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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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結論

教會的信仰，始終根據新舊約只信

一神一魂。道家、道教的道神也為一神

教，並且努力以形上觀念懷想道神，是

乃可貴處，雖然其中含有神話和泛神成

分﹔道教由一神演為多神，又由一魂演

為多魂﹔在教會看來， i乏神、多神與多

魂，為道教之詬病。至於巫、占、符、

咒，悉皆道教人士之幻想，當與神無何

關係，故已在宗教範圍以外。文化人類

學者有一爭辯的問題，有以巫術興起時

代在先者，有以宗教時代在先者，對於

一神、多神的興起時代，也有先後的爭

論。今觀道教情形，知一神在多神之

先，宗教在巫術之先，並且一魂在多魂
之先。教會的一神教和一魂論，始終未

變，即便由教會分出的派別，也未改變

此種信仰。可注意者，道家創造傳說，

有與創世紀相同者。

兩教的誠律幾乎相同﹔功德與生命

意連，罪惡與死亡意連，兩教無異。耶

穌說：「我是生命」（若 l 1 :25 ），這是

指靈魂生命﹔道教的長生仙人，究其根

源，也只根據精神（靈魂）說話（杜而

未：崑崙文化與不死觀念、台北，華明

書局，郵箱 580 ）。沒有肉身不死的。

關於地獄，道教觀念貧窮，多受佛教影

響，為節省篇幅，本文未談道教也受輪

迴及涅槃的影響。道教顧與儒、佛混

合，三教合一，是道教的希望，道教始

終未肯放棄儒家的天帝。顧名思義，道

教當然注重「道」的意思，道神的內

涵，頗有高尚意味，雖然有泛神成分

（見杜而未著，中圓古代宗教系統，以

及易經原義的發明兩書，台北市華明書

局）。至於兩教的神恩、神通，以及樂

園、仙境的傳統描述，彼此很相似，也

充滿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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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教與聖經
Islam and Holy Bib峙，
/slamismus et Sacra Scriptura 

回教，亦干前青真教，英文名字為Islam

（又稱Moslemism或Mohamm吋組ism），故

又稱伊斯蘭教（按：阿拉伯語ISLAM解

說「順聽」’暗指：神的意旨。因此，

回教徒稱為Moslem, Muslim ’即「順聽

者」）。回教起源於耶穌誕生後六、七

世紀期間，所以就歷史立場來說，它與
我們的聖經沒有任何直接的關係。但

是，由於回教在中國的歷史、文化和社

會上具有相當大的地位（在中國回教徒

為數約有二千餘萬），特別由於它與猶

太教、基督教以及天主教都接受了惟一

神論，且相信唯一神的敢示（因為具體

來說，回教不但認識，而且引用我們的

聖經），所以，我們認為在本辭典內，

寫下一篇略述回教的文字，也是適宜

的。

然而，在我們入題以前，我們不能

不說明兩件事： (1）直到十二世紀 也

可以說直到十七世紀，瑪辣季

(Marracci）出版了他著明的古蘭經拉丁

譯本為止 基督徒對回教的認識實在

不能算是徹底的，皮之，他們對它懷有

不少成見和辯鬥精神：（2）在本文中，我

們不但以學術方法研究和介紹回教，而

且更以基督的博愛精神去探討和了解，

因為，這是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要我

們走的路線。的確，大公會議在「教會

對非基督信仰的宗教」的宣言中，除了

特別提出佛教和猶太教外，對回教有下

列的宣言：「天主教也極尊重回教徒，

因為他們崇拜唯一的、生活的、自有

的、大慈大悲和全能的、肇造天地而曾

向世人發言的造物主宰。他們努力全心

服從他的誠命（連隱密的誡命也在

內），正如他們衷心推崇的亞巴郎順從

了天主的聖意一般。他們雖不承認耶穌

為真天主，但卻尊重他為一大先知。他

們亦崇敬耶穌之母、童貞瑪利亞，並往

往呼求她的庇佑。此外，他們也期待審

判之日，深信天主將對一切復活的人予

以賞罰。因此，他們極重視道德生活，

並以祈禱、施捨及齋戒恭敬天主．．．．．．」

（宣言第3節）。其實，聖五傷方濟

天主教第一位向回教徒宣講耶穌的福音

的大聖人 早就說了：異教哲士所講

的局部真理，他們與異教人所行的善

事，這一切的一切都屬於吾主耶穌基

督。既然如此，我們豈不該懷著敬慕之

惰，去研究非基督信仰的宗教嗎？我們

就是懷著這種心情去研究和撰寫這篇文

章。

1. 穆空默德小傳
這小傳只將穆氏生平的主要史實介

紹出來，好幫助讀者易於了解他所宣傳

的宗教﹔小傳後附有他的年表，使讀者

易於明白古蘭經所記載的事發生於何時

何地。我們的目的並不是推崇這宗教，

和它所崇奉的經書，而是以聖經的光芒

去光照古蘭經，看看在這經書內，甚麼

與聖經相符，甚麼與聖經相左，以辨皂

白。

關於穆氏的歷史，可靠的來源有

二：首要的是古蘭經、其次則是古代的

阿拉伯史家、如依本依霞克（Ibn Ishaq) 

卒於公元 767 年，即回歷 159 年。按﹒

「回歷」＝回教年歷，原稱「聖遷年

歷」’外文簡寫'.k;A.R=Annus Hegira ’ 
後詳）和塔巴黎（ Tabari 卒於公元 923

年，即回歷 31 1 年）：前者的作品業已

失傳，但主要的材料郤保存在依本希散

(Ibn Hisan）的著作中：後者則有史書一

本。在這兩位史家之中，尚有另一位作

家，他的作品也談及穆氏的言行，那就

是阿耳瓦基狄（Al Wagidi）卒於公元 822

年，即回歷 207 年）。值得注意的，是

三位都是坦誠可靠的史家，且他們的著

作彼此並沒有相屬的關係。

按照上述史家供給的資料，穆罕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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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Mohammed 或 Muhammad 或 Mah

omet）於公元570年（現代學者有認為是

580 年）生於阿拉伯半島西部的麥加城

(Mecca），且屬於該城的谷勒依市貴族

(Kureish）﹔父親阿布得阿拉（AbdAllah)

於穆氏誕生前已逝世，母親阿米納

(Amina）則死於穆氏六歲時。父母死

後，先由祖父，後由叔父阿步塔里布

(Abu Talib）負起教養穆氏的責任。二十

五歲時（公元 595 年），穆氏與四十歲

的卡狄夏（Khadija）結婚，她是一位有才

德的富貴寡婦，由她生下了三個女兒，

其中歷史上聞名的是法蒂瑪（Fatimah）。

傳說穆氏由她還生了兩個兒子，但無法

證明。可是，有一點卻可斷言，即是卡

氏在世時，穆氏從未移情別戀，足見他

們的婚姻是相當美滿幸福，以致穆氏的

最後妻子阿依霞（Aishah）說：我不怕生

活的情敵，我怕的還是已故的卡狄夏。

穆氏於632年6月 8 日死於阿依霞懷中。

穆氏的宗教活動，可分為兩個階

段：

第一個階段，可說是孕育時期（公

元 610-622 ）：當時他住在麥加城，一

方面因目睹當時阿拉伯人宗教生活的低

落無知，和當時多神教的種種迷信而深

感不滿﹔ i另一方面也受到他所接觸的猶

太人、聶斯託利異端派（Nestorians）的基

督徒，尤其是哈尼弗（Hanif）宗教運動的

影響，而開始日夜沉思默禱。按「哈尼

弗」’是歸依基督的猶太人（ Judaeo

christian）的一派，盛行於阿拉伯南部，

他們認為自己擁有的，就是亞巴郎的純

正信仰，因此，他們極力攻擊多神教的

謬理。他們的熱誠深深影響了穆氏的宗

教思想，尤其是一神教的問題。事實

上，古蘭經曾十多次提及他們，這可見

穆氏對他們的敬慕多麼深厚。在他們的

影響下，他的宗教生活起了變化，約於

公元 610 年，他隱退在希辣（Hira）山禍

不斷沉思祈禱，結果他走到了宗教生活

的轉換點，他自覺受安拉乎（ A 11 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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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lah=the God）的委託，應消滅多神
教，宣講和衛護一神教。按依本希散的

記述，加俾列天使（又譯作哲布來衣

來，即2日俾額爾Gabriel ）顯現給穆氏，

叫他誦讀古蘭經96章開頭六節，好像要

委任他作安拉乎的先知（代言人）。這

一段經文，是該書中最古或至少很古的

一段，且含有回教的真諦。這裡不妨記

錄下來：「爾其奉爾養主之名誦讀之，
彼其創造焉。彼造人自凝血。爾其誦讀

之。爾至貴之養主，是教以筆者。彼教

人以其所未知者 σ 確然，人當見己富有

時，定必為惡。歸回必歸於爾之養

主．．．．．．」。蒙受了安拉乎的指示後，穆
氏便在麥加城開始他所受的使命：宣講

一神教，攻擊多神教。他的宣講特別注

意下列四點．天主是造成天地的唯一全

能者，來世有審判與賞罰，天堂與火獄

（地獄），檳棄偶像。在麥加城，穆氏

除了宣講外，也招收門徒。由於他這種

宗教活動，該城的同胞起來攻擊他。因

此，公元 615 年，他打發一部份信徒到

阿比西尼亞，於公元 622 年，他離開了
麥加，遷到雅特黎布城（Yathrib）。這遷

居的日期成了穆氏年表的基礎，也成了

回教年歷（回歷）的紀元。從那時起，

雅城改名為麥地那（Medina），解說「城

市」’意即「先知的城市」（Medinat al

Nabi），而成為回教的中心，直至公元

661 年。該年，穆氏的第五任繼位人

Caliph Muawiyah 改定大馬士革為回教

中心。

從遷居Hegira那年起，直至穆氏逝

世（公元 632 年）為止，是穆氏宗教活

動的第二階段，也是最有成就的階段。

在這一階段中，穆氏走上了政治的舞

台，以非凡的機智利用一切機會去宣

揚、吸引，甚或強迫人接受他的宗教思

想。當時他面對的主要問題如下：（ 1) 

解決與他一同遷居麥地那城的同道移民

(Muhagirun）的經濟需要﹔（2）平息當時

在麥地那城屢屢引起流血事件的紛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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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阿拉伯人與猶太人的紛爭．阿拉伯人

一面有阿烏斯（Aws）和哈茲辣格（Hazrag)

黨派﹔猶太人一面有巴奴納狄爾（Banu

Nadhir）、巴奴谷辣依區（Banu Qurayza) 

和巴奴卡依奴卡（Banu Qaynuqa）黨派﹔

(3）統一麥地那城政治、宗教與種族不

同的居民﹔（4）宣揚他自覺受命於安拉

乎的宗教。為解決第一個問題，最初他

也找到→些樂意幫助他的人（Ansar），但

其中也有不少投機份子（Munafigun) ' 

因此，穆氏以打劫方式襲擊麥加城的商

隊，一來為掠得大量的收入，二來也可

向麥加城報復。為解決第二個問題，穆

氏趁著在巴得爾（Badr）出乎意外的勝利

（回民稱這次勝利為「巴得爾奇蹟」）

開始他的「聖戰」（Gihad），陸續將上述

三派猶太人制服，將他們的財產充公。

為解決第三個問題，穆氏在麥地那城，

成立了一個自多個不同宗教信仰的小組

組成的「政治團體」（Umma），負有互愛

互助的責任﹔但為易於進行他的宗教計

劃’回教徒的小組則更有組織和紀律。

為解決第四個問題，穆氏先向猶太人入

手，因為他認為他的宗教與猶太教原是

一樣。可是，由於他對舊約史實認識不

j策，他的講解雜有不少錯誤和矛盾，因

而引起猶太人對他的譏笑和輕視（站在

宗教史的立場來說，猶太人對穆氏的這

種態度，是一嚴重的錯誤，因為如此，

使迫使穆氏的宗教與天主敢示的宗教一

刀兩斷），為了挽救這個叫他在回教徒

面前丟臉的場面，穆氏立即改變作風，

指控猶太人與基督徒改變了天主的毆示

（從那時起，回教徒祈禱時，不再面向

耶路撒冷，而轉向麥加城），聲言自己

的使命，非另立一新宗教，而是修正直

巴郎時代的純正信仰，因為亞巳郎不但

是依撤格的父親，且也是依市瑪耳（阿

拉伯人始祖）的父親﹔尚且，為！頂聽天

主的命令一一穆氏說一一亞巴郎與依市

瑪耳建立了「卡阿巴」玄石（The Black 

Stone of Kaaba），在那裡祭獻了天主

（按：「卡阿巴」是麥加城大回教寺中的

一小殿，長四十呎’寬三十三呎，高五

十呎﹔至於「玄石」則是一塊黑色的頭

石：兩者都是麥加城的外教人在穆氏創

立回教以前所崇敬的東西）。因此，要

中悅安拉乎，阿拉伯人應聽從穆氏的教

誨，他就是一切先知的印章，即最後和

最大的先知。這一來，穆氏利用了阿拉

伯的民族自尊心理，將回教當伯阿拉伯

民族的宗教介紹開來。今日，全世界的

回教徒有四億七千萬人，佔全球人口七

份之一。

現在有一個問題：究竟穆氏是個什

麼人，竟能叫如此眾多的人信奉唯一的

神呢？以往，有人認為他是個騙子，也

有人認為他是個患癥痛病的人。可是，

要能給予一個客觀的評判，我們應記住

回教學專家（Islamologist）托爾安得勒

(Tor Andrae）在他的穆罕默德傳所說的
話：要能公正地衡量穆氏的意向和生

活，讀者在讀古蘭經時，不宜以那充滿

福音每頁每行的人物（耶穌）與他作比

較。事實上，穆氏對聖經的認識，尤其

是新約，都非常膚淺，因為他所接觸的

基督徒，差不多都是異端派的基督徒，

他們信口開河，福音也講，偽經也講，

有時還只講偽經，因此，對基督信仰，

穆氏未能有正確深入的認識﹔至於猶太

人，接觸的比較更多，對他們的經書的

認識也比較深入和廣闊。事實上，古蘭

經引用或暗示舊約的字句或史實，比引

用新約的更多。可是，穆氏所參考的，

不常是舊約正經，也有偽經，因此，對

舊約的認識始終未得正確和徹底。

那麼，穆氏是個什麼人？他說過：

他深信安拉乎藉加俾列天使燒論他宣講

一神的道理。他所講的，雖在要點上相

反耶穌的道理，可是，以往和今日，他

竟能引領這樣龐大數目的人信仰崇奉唯

一神，這實是一個謎。究竟他是個什麼

樣的人？這問題可溯源於排特烈二世

(Frederic 11:1220-1250）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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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個問題，梵蒂岡第二屆大公

會議並未曾予以解答。本文開端所引用

的宣言只客觀地指示回教的道理和倫理

好的和對的一面，其他問題則讓學者們

自由去研究。因此，就讓我們享用這自

由，嘗試研究和回答這一問題。按筆者

的意見，穆氏決不是一個騙子，而是一

位熱誠的宗教家，他雖沒有受過教育

一一有些學者還說他是個文盲一一因

此，分辨不了異教和正教，偽經和正

經，但他卻有顆赤誠的心，他深信（對

他這種心理感受，心理學家們各人各

見，但是，也許不能純以心理學去解

釋）安拉乎揀選了他作自己的使者和代

言人，憑著這種信念，他鞠躬盡痺，先

向阿拉伯人，後向其他民族宣講，叫人

類「歸信真主」。這一點，實在值得我

們欽佩。

但是，為履行這個使命，穆氏卻屢

屢不擇手段，他機智地利用當時的政

治、宗教、民族主義、阿拉伯風俗等，

但他也利用了一些打劫式的方法，宛如

一個烏合之眾的巨頭。其時他過的生

活，實在有點相似達味在乃革布過的生

活。這一點，不但基督徒，而且猶太

人，甚而與穆氏同時的一些回教徒，都

認為是他們的信仰和良心所不許可的。

關於這點，我們只要看看安納克拉（An

Nakia ）、巳得爾（ Badr）、放屬得

(Ohod）、等地的戰事，攻打巴奴納狄爾

及別的猶太人，以及恆達克（Hendaq）的

戰事，對麥加城的復仇等，便可略知一

二、。回教作家塔巴黎記載了二十七次

劫掠是穆氏主使的，三十四次侵略是私

下囑咐的。這些行為，不論穆氏怎樣說

法，也不能將它們說成「聖戰」。因

此，史家依本依霞克說阿拉伯的先知，

在道德上真有不少污點。同樣，穆氏對

奴僕制度的態度，從上世紀開始，直到

今日，也叫不少博學的回教徒費解，可

能他這態度是受到當時的社會環境影響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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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立法者而言，穆氏則有不少值得

稱揚的地方，他所創設的「政治團

體」’就是最好的例子。但是，在立法

方面，他仍有許多不完美的地方，一來

是因為受到當時環境的壓力，二來是因

為他立的法律，有些取材於舊約，有些

則源自阿拉伯的風俗，有些則借鏡於由

拜占庭（Byzantine）傳來的羅馬法律。

至於他的私生活，雖然不能以福音

的道德觀去衡量，但是站在純人性的立

場上，也得說他做得不對，因為，第一

個妻子卡狄夏逝世後，穆氏對婦女們的

關係，實在太放蕩：他一共有十一個妻

子，其他愛人尚不計在內。因此，他的

同志們也批評他，雖然他自圓其說，說

這是安拉乎的意旨，是先知的特權，可

是，現代的回教史家，對這事或是鹹口

不言，或是再也不提所謂「先知的特

權」。有的學者以為達味也有許多妻

妾，如以穆氏與撒羅滿相比，在這一點

上，穆氏比撒羅滿更有道德。但須知聖

經對於達味與撤羅滿作了什麼批評。再

者，他門父子二人從未以如此行事，是

出於天主的旨意。

統括上面所說，的確，穆氏在各方

面都有不可否認的過錯。但是，問題始

終存在：他究竟有著什麼力量，使他能

感化群眾，叫他們相信他，跟隨他，服

從他，而且服從至死？這股力量是自然

的？超然的？無疑地，回教徒既相信他

是個先知，且是「眾先知的印章J ，他

們認為這股力量是超然的，是真主降在

他身上的神力。非回教徒的學者，對這

問題的答覆卻不一致。斯賓革爾

(Sprenger）以為穆氏患有癥痛病，並以

這種病態去解釋他所見的異像和所得的

毆示。可是，這種見解是不能成立的，

因為歷史證明從來沒有一個患療摘病的

人，能如此高瞻遠囑地做出穆氏所做的

一切。別的學者則認為他實是一位宗教

天才人物，且具有高度的機智，會利用

當代的環境喚起自己同胞們的警覺，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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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一一阿拉伯人 也像希伯來人一
般，有一部以本國語言寫成的宗教經

典，也有本國的敢示和宗教。這種學

說，看來也很近於事實，但仍未能完全

解釋穆氏的生平，更不能解釋回教驚人

的發展。

若就事實而立論，我們則認為穆氏

實在誠心願意復興亞巴郎時代的宗教，

他相信唯一而真實的天主，他也願使敬

奉多神教的阿拉伯人敬奉這唯一的真

神。他可以說是天主在冥冥中利用的一

個工具，好在外教的邦國中，為他眉立示

的真宗教 耶穌的教會一一舖下「一

神教」的道路，使多神教的邦圈，在未

接受基督的信仰以前，先獲得真宗教的

基礎，叫他們信只有一個真神，是他創

造和治理萬物，是他要審判人類和賞善

罰惡。因此，就如天主在歷史的過程

中，利用了巴比倫、亞述、波斯、希

臘、羅馬等帝國，來進行他對新舊約于

民的計劃﹔同樣，也可以說天主利用了

穆氏的正直良心，使多神教的民族，先

獲得一神教的信仰。至於將穆氏與舊約

時代的先知同列，或是說他自覺獲得了

的歐示，是天主直接給予了他的真正敢

示，則未免言過其實。

最近一位回教學家（Basetti Sani）則

強調回教的超性地位。他說：「阿拉伯

人，即那些接受了穆氏的宗教信仰的

人，他們既是依市瑪耳（ Ismael ）的子

孫，而依市瑪耳又蒙受了亞巴郎的祝

福，他們也蒙受了這祝福﹔換言之，他

們和以色列一樣是天主的工具，也是亞

巴郎恩許的後裔。」 Basetti Sani神父的

這個學說，雖對回教學的研究闖開了一

線新的門戶，可是，期於迦 3: 14 的道

理，我們卻不能接受。不錯，古蘭經多

次提及阿拉伯人的始祖依市瑪耳的生活

和地位，可是不要忘記舊約應在新約的

光照下去解釋（見古蘭經 2:113-131 ; 

3:75-85; 4:161 164; 6:83-89 ; 19:55 ; 
21:85 ﹔ 38:49 及創 15-21)

附穆氏年表
570 年 穆氏生於麥加城，出自一個

曾一度負盛名的巴奴哈興

(Banu Hashim）家庭。

576 年 穆氏喪母，由叔父阿步塔里

布（Abu Talib）收養（古 93:6-

8) 

596 年 穆氏與卡狄夏（ Khadija）結
婚。

605 年 穆氏收養哈黎特（Harith）的兒

子區依得（Zaid）。

610 年 在希辣（ Hira）山洞默思宗教
問題。

61 1 年 蒙受初次神示，其後三年之
久，神示停止了（Fatra）。

613 年 三年後，又獲神示，遂開始

宣講「伊斯蘭」(Islam），即

「全心投靠真主（阿拉乎）」

615 年 由於回教在麥加受迫害，穆

氏遣發一批門徒到阿比西尼

亞避難。

同 年向拜偶像者讓步，不久，廢

除了他先前所宣講的一切道

理（古 53:10,23)

617 或 619 谷勒依市（Kureish）人驅逐回

教徒。

619 年 穆氏的叔父及妻卡狄夏逝

世。

620 年 穆氏在麥加城不斷受迫害，

便前往塔依弗（Taif)城，在那

裡仍有同樣遭遇，使穆氏喪

志不己（古 10)

621 年 一些婦女在阿卡巳（Aqaba）向

穆氏致敬，即所謂「婦女們

的敬禮」

622 年 七十多麥地那城（Menina）人
在阿卡巴宣誓保護穆氏，即

所謂「戰士的敬禮」。按照傳

說，同年 7 月 16 日一一按史

家的研究結果，則是 9 月 24

日（也有說20 日）一穆氏

和他的門徒遷往麥地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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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麥地那城稱為「先知

城」’直到穆氏逝世（ 632

年），成了穆氏活動和回教

的中心。

622 年 A.H.l 同年聞始回教的紀元，

成為回歷元年。是年12

月，穆氏首次襲擊麥加

城的商隊。

623 年AH.2 穆氏五次攻擊麥城的商
隊：三次親自領導襲

擊，兩次則由門徒領

導。同年，穆氏下令與

拜偶像者死戰，且規定

拉馬丹月（Ramadam 回

歷九月）為齋戒月，並

規定回民祈禱時，不再

向耶路撒冷而改向麥加

城下拜。
624 年AH.3 一月，回民在巴得爾

(Badr）戰勝科勒市人

(Kore sh）。二月，驅逐

了巴奴卡依奴卡支派（
Banu Qaynuqa）的猶太

人。
625 年AH.4 回民於放屬得（Ohod）戰

役中大敗。同年，穆氏

從麥地那城驅逐巴奴納

狄爾支派（Banu Nadhir) 
的猶太人。

626 年AH.5 穆氏與被區依得（Zaid）離
棄的女子匣依納布（Zain油）

結婚。同年，穆氏最後

的妻子阿依沙（Ahisha)

被控，而自作辯護。

627 年 A.H.6 麥地那城受包圍，壞溝

的戰事，殲滅了谷辣依

匣支派（Banu Qurayza) 

的猶太人。

627-8 年AH.6-7 回民十七次出擊敵人，

侵略其土地。

628 年AH.7 穆氏和他的門徒做「小
朝聖」’直達胡達彼雅

1516 

(Hudabyah）：穆氏的政

策大收效果。同年，按

傳說，穆氏遺使者到君

主坦丁堡、波斯及阿比
西尼亞，勸他們的皇帝

與屬下信奉回教。此

外，同年，穆氏又在卡

依巴爾（Kaibar）打敗了
猶太人（古 98 ）。

629 年 A.H.8 第二次「小朝聖」’同年
與馬慕納（Mamuna) ' 

即卡狄夏死後的第十個

妻子結婚。

630 年 A.H.9 征服麥加城，毀壞卡阿

巴（ Kaaba）的偶像。同

年，胡納音（Hunaim）的

勝利，塔依弗人驅逐穆

氏。

630-1 年 A.的－ 10 苛←特（Copt）嬋女瑪利

亞給穆氏生了一個男孩

依布辣音（Ibrahim），早

夭。許多阿拉伯支派歸
依穆氏，塔依弗居民亦

然，穆氏毀滅偶像﹔出

征塔步克（Tabuk）。

的 l 年 A.H.10 穆氏再下令毀滅偶像，

宣定朝聖規則（古9 ）。

一些基督團體亦表示信

服穆氏。

632 年 A.H.11 最後一次往麥加朝望。

逝世。

633-5 年 A.H.11/14 穆氏的繼位人阿步
巴克爾（Abu Bakr) 
囑咐塔彼﹔武

(Tabite ）的兒子區
依得編古蘭經。

651 年AH.30 教特曼（Othman）穆氏的

第三位繼位人下令重訂

古蘭經。

2. 古蘭經

回教的經典是古蘭經（或譯作可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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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凡三十卷，一百一十四章，六千

六百六十六節，是穆罕默德的言行錄。

其要者有三：一、信仰唯一真神，二、

穆氏是神的代言人，三、愴守嚴格之宿

命論。原文為阿拉伯文，十六世紀才有

歐洲的譯文。中文亦不缺譯本。

古蘭經全書的篇幅，大約相等於新

約全書﹔除了少許的經句外，是一本完

整的作品，無疑的，作者是穆罕默德。

古與東方古典一般，缺乏次序，不論歷

史次序或邏輯次序。各章先後排列的次

序，以篇幅為原則：長者先行，短者隨

之。可好，從古時起，學者們已開始指

明各章的寫作時期，是在麥加城期間，

還是在麥地那城期間﹔自上世紀開始，

學者們差不多指定了每章的寫作時期。

這種指示，為研究回教教義和穆氏生活

是頗有幫助的，因為，由這兩個時期，

我們可以看出穆氏在這兩個地方活動時

所懷有的精神：在麥加城時期，穆氏的

活動幾乎完全是宗教性的，他盡心竭力

計劃組織安拉乎的會眾，並且為了忠於

安拉乎，曾飽受排謗、窘迫、陰謀﹔在

麥地那城時期，穆氏卻是一個民族的領

袖，是人民的組識人，是立法者，是政

治家，因此，也如同其他政治家一樣，

為達到臣的，不擇手段。

從古蘭經我們可以看出穆氏所受的

影響，非常廣闊，因為，除了古阿拉伯

民族的傳說外，古告訴我們：穆氏不但

聽過以色列及基督徒的經書，而且也聽

過異端派的思想如諾斯士論

(Gnosticism）和幻身論（Docetism），也

認識新舊約的一些偽經，因為穆氏在古

中也引用了它們﹔只可惜他沒有引用

一一由於不認識，還是不了解？一一舊

約的先生日書和新約聖若望和聖保祿的著

作，因此，他的道理缺少了這些大神學

家一一諸位先知，聖若望、聖保祿一一

的偉大貢獻。事實上，穆氏似乎只喜愛
聖經的故事，而不關心聖經的道理。

可是，古蘭經的偉大，不在於此，

而在於穆氏為宣講有關唯一真神的根本

道理所用的高雅而尊嚴的阿拉伯文句。

的確，這些文句是如此美麗，以致大部

份回教徒相信經書是安拉乎的作品，因

為，這本書的文學美，實是文學上的一

個奇蹟’何況在古中，回民還可以找到

一切學問，尤其是可認識安拉乎的正

道。西方學者，卻不都全了解古的雅

氣，尚且有些學者，如伏爾泰（Voltaire)

還批評它文句單調。可是，我們應當注

意：譯本總不能完全表達原著一一尤其

是古蘭經 的氣魄。這與翻譯舊約的

先知書相同：誰能譯出亞毛斯、歐瑟

亞、依撒意亞、耶肋米亞等先知書的原

有文氣？此外，閃族的心理與西方人士

的心理不同：西方人愛邏輯，東方人，

尤其是未受過希臘與羅馬文學和思想影

響的阿拉伯人，都不認識這次序，而只

認識熱情感受的深淺。

3. 回敦的信仰：古蘭經與聖經

穆氏稱猶太人和基督徒 後者在

古內稱為拿撒拉人 為「受經書的人
民」’即具有或依賴經書的人民﹔可是

穆氏的教民也成了一個 第三個
具有經書的于民。回教的經典，眾所周

知，是古蘭經。據上面所說的，古在許

多地方引用聖經。若要將古蘭經與聖經

作比較，可有兩種方法：一是按章比

較，即順序指出一百一十四章古蘭經中

所引用或暗示聖經的地方，或指出其中

與聖經相似的觀念、暗示的佛經、取材

於偽經的故事等。無疑的，這種方法為

一部辭典是過於冗長：一是按要義比

較，也可稱為邏輯的比較，即將古蘭經

有關宗教的幾個主要思想，與聖經作個

比較。我們採用的，就是這個方法。

可是，在進行這種邏輯比較以前，

我們先得注意穆氏所提及的是那幾本聖
經經典，未提及的又是那幾本，這樣，

我們才能衡量穆氏對聖經的認識，以及

古蘭經與聖經的關係。首先，舊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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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穆氏未認識先知書，至少該說他末

了解先知書的經義，且從未引用過先知

書。值得注意的，就是生活在阿拉伯的

猶太人也很少引用。此外，穆氏也沒有

直接引用智慧書。至於約伯傳，穆氏只

認識古阿拉伯的聖人傳記，卻絲毫沒有

體味到這傳記的深奧道理。可是，在古

中，差不多每頁都有許多經句與鐵、

德、智等書的經句很類似。這很可能是

因為這些思想、智慧、字句等，已普遍

化，成了當時阿拉伯民族的公產。關於

新約，穆氏只認識對觀福音﹔至於其他

經書，只能說他聽過它們的名字，而末

了解它們的內容。這也許因為穆氏和他

的後學一般，認為沒有研讀新約其他經

書的必要：他既自稱「眾先知的印

章」’既得真神直接或間接（藉加俾列

仙使，亦作哲布來衣來仙使）向他曉

諭，又何必去讀別的經典？這也是回教

神學家們時至今日認為不必研讀新約的

理由。因此，那天回教徒開始研讀新

約，那天才可開始基督與回教徒的交
至內
聞從

現在我們將穆氏所引徵的聖經人

物，介紹於下：猶太人使穆氏認識舊約

的人物，基督徒卻叫他稍微認識耶穌的

生活。這些知識非常感動穆氏，叫他往

往默思這些偉大人物的言行，並叫他將

自己與他們比較，致使他以自己為他們

中的一位，甚而是「他們的完成者」’

是真主一切使者的首領，是「一切先知

的印章」（最後這名稱，本是摩尼教的

名詞，用以指他們的教祖摩尼，即波斯

人﹝Manes﹞’穆氏將這名稱貼在自己身

上）
首先我們要介紹的，就是古蘭經中

的先知：按照穆氏對先知的概念，先知

都是人民的「警告者」。在古中，有舊

約先知們的好幾個名單，也許穆氏受了

厄比翁派（ Ebionite ）和克肋孟偽經

(Pseudo-Clementine）間接的影響，而編

定了先知的名單﹔可是，穆氏所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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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並不是他們的名字或次序，而是他

們由天主所得的一一亦即他自己由安拉

乎所得的一一同一使命。

穆氏提及的先知，計有亞當、亞巴

郎及其家人、依市瑪耳、依撤格、雅各

伯及若瑟、諾厄、梅瑟及梅瑟的父親阿

默蘭和他的哥哥亞郎、若翰和耶

穌．．．．．．。他還認識其他「小先生日」，如

約納、厄里亞、舒阿亦布（＝厄斯德

拉？）、區加利亞。可是，他特別敬仰

的，就是亞巴郎、梅瑟和耶穌三位。亞

巴郎是真主所愛慕和揀選的大先知，在

他被選時，尚未有以色列和基督徒的宗

教﹔亞巴郎 穆氏說 曾在麥加城

樹立了「卡阿巴」聖石，在那邊崇拜了
其主，因此，亞巴郎的宗教，是最古和

最真誠的宗教，也就是天主自己給亞當

立定的宗教。現在穆氏聖潔了麥加，將

一切偶像一一按傳說共有三百六十個

一一毀壞了。那麼，誰﹛占有麥加和「卡

阿巴」玄石，並在那裡崇拜真主，誰就

擁有真宗教。穆氏看亞巴郎（古譯作易

←拉欣）為信奉真宗教的典型，同時又

以梅瑟（古譯作母撤）為組織回教的模

範。至於耶穌（古譯作爾薩），穆氏則

獲得了不少錯誤的見解，即諾斯士和幻

身派的學說。此外，由於他對一神教的

絕對信仰，他一向否認耶穌的天主性，

以為這能損害他的惟一神信仰。雖說如

此，可是穆氏卻極力評擊猶太人污辱耶

穌和他的童貞母瑪利亞的言論。

除了上述的「大使者」外，穆氏也
認識聖經的一些「小使者」，如羅特、

雅各伯的兒子若瑟、約納、依特黎斯

(Idris＝厄斯德拉？哈諾客？）、厄里

亞、厄里安、約伯、魯克曼（Lokman=

巴郎Balaam ？或是巴爾拉安Barlaam?
這魯克曼似乎是阿拉伯的一個很古的智

者）。
現在我們要談談古有關若翰、童貞

瑪利亞及耶穌的記載：這次序似乎更易

跟隨穆氏的思想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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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若翰，古差不多完全取材於福

音，並沒有取自偽經或民間傳說的故事

（古 3:32 39; 6:85 ; 19: 1-14 等）。古稱
讚若翰（古譯作耶哈亞）的大德，尤其

是他的溫和、謙遜、潔德。若翰被列於

虔誠者之中，就是說列於先知之中，在

出生以前他已恭敬了耶穌。按路 1 :39-
45 ，聖母往見表姐時，依撒伯爾的胎兒

在她的腹中歡躍。按古註釋家的解釋，

依撒伯爾向瑪利亞說：「我腹中隱居的

孩兒，朝拜隱藏在你腹中的那位」。因

此，按穆氏，若翰是第一個相信了耶穌

使命的人。依照某種傳說，穆氏曾稱若

翰為第一位先知。曼待教派人（ Man

dean）也自稱是「聖若鶴的基督徒」’且

相信和傳說穆氏上述的話。

耶穌的母親至聖童貞瑪利亞（古譯

作買喇業），在古中，幾乎像基督一樣

受到舉揚。從歷史方面來說，也許穆氏

將童貞瑪利亞與梅瑟的姐姐米黎盎混亂

了（近代一些上流學者則聲言穆氏沒有

講過這項錯誤）。不論如何，我們只就

古的記載，看看聖母的德表。

在古中，耶穌屢被稱為「瑪利亞的

兒子」’與福音同（谷 6:3 ）。敘利亞作

家，尤其是聖厄弗複（St.Ephrem）都很喜

愛用這個名稱。關於聖母的歷史，古除

了取材於路外，還參考了一些古代信友

很重視的偽經、如雅各伯福音、瑪利亞

聖誕福音、木匠若瑟小史、嬰孩耶穌阿

拉伯福音等。

瑪利亞的聖名，在古提及了十一

次﹔若將「瑪利亞的兒子」一句也計算

在內，則一共提及了三十四次（新約則

提及了十九次）
關於瑪利亞的族譜，見諸古 3 :33-

35 ：「一切子孫其一部出自一部。安拉

乎是能聞且知者。音時、爾母蘭之妻

曰：我之養主乎，我許以我腹中者主吾爾

受解放，即預許生子後，使之脫離世

俗，供奉潔殿。求爾允納我『所許

者』’爾確是能聞知者。當其產生一女

時，則曰：我之養主乎，我確已產此一

女。安拉乎是至知其所產者，言此被產

之女，資格高貴，安拉乎知之，而產婦

罕耐【＝亞納】不知也。男孩非若女孩，

我實名之為買喇業，譯即真主之牌，時

主吾爾薩之母。我必求爾護彼，暨其子孫

脫離被運之色但【＝撒嬋】」。
古 3:36,42,43 記述瑪利亞幼時寄居

聖勵。 3:42節可說是回教徒恭敬童貞瑪

利亞的基礎。此外，古以聖母領報以及

聖母童貞受孕，為瑪利亞的主要事蹟，

曾先後記述兩次(3:4-46 ﹔ 19: 16-22），其

中第二段（ 19: 16-22）的來源最古，可上
溯至麥加最早時代，也好像是古中最早

之文件之一。關於耶穌的童貞降孕和誕

生，回教的解經學家似乎特別強調雨

點：一、否認耶穌是真主（天主）之

子﹔三、辯護瑪利亞的卒世童貞。由於

她的童貞，瑪利亞和她的兒子耶穌是天

主賜給世人最偉大的徵兆：「守貞之女

子，此指從未接近男子之買喇業言。我

向彼吹我之靈魄，哲布來衣來仙便，向

買喇業吹真主所造之靈。我以彼，暨其

子爾薩作世人之顯蹟，俾世人以知，無

父可能生子而信真主全能。」（古21 :91 ; 

參闊的.12 ﹔ 23 :50) 
耶穌的誕生，記述於古19:23-34 。

穆氏的目的是在證明嬰孩耶穌與其他嬰

孩不同，因為 30"34 節記載聖嬰在搖籃

中發言，辯護了他母親的貞潔。這一段

記載，至今仍是熱心的回教徒所愛念

的﹔並且他們很希奇為什麼當時有些基

督徒不相信耶穌聖嬰說話的奇蹟，因為

他們（回民）認為這是衛護聖母的貞潔

最好的方法。按照回教徒的見解，話毀

聖母的童貞，是個極大的罪過﹔猶太人

之所以受罰，因為他們講毀了聖母童貞

的光榮（古 4:156)

關於聖母的德行，古特別提出她的

信德和服從：「其母是一誠篤者．．．．．．」

（古5:75 ）﹔「彼虔信其養主之言，與其

經典，彼本屬於領命者也，又作時常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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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者」（古的： 12﹔參閱路 1:45 ）。此外，

古也指出瑪利亞喜愛祈禱（古3:42 ），全

心依賴天父的照顧（古3:36 ）。她是無站

的（古 l 9:20 ）。至於聖母的特權，古

曰：「安拉乎確已選爾，並使爾清潔，

彼選爾高於世界眾婦女」（古 3:41)

瑪利亞生來是聖潔的（古 3:35)

關於這一旬，回教古來的詮解說．「每

個亞當（古譯作阿丹）的兒子在誕生受

刺傷，除了瑪利亞的兒子和他的母親以

外」。這些話是否指聖母無染原罪的道

理？不少神學家和回教學家肯定是如

此。筆者卻認為聖母無染原罪的道理只

是暗示在這一句內，因為作者的目的只

願表達瑪利亞完美無站的聖潔。

此外，按照古，瑪利亞也蒙受了先

知的恩賜，因為她是唯一帶著「聖言」

者：「買喇業之子埋希哈（＝默西亞）爾

薩是安拉乎之欽差，使投至買喇業之一

語，出於彼之靈魄耳．．．．．．」（古

4: 171) 
現在我們看看古有關耶穌的記載：

按古天主的大使者有四：亞巴郎、

梅瑟、耶穌、穆罕默德。可是，依照某

些經句，好像誰也不相似，更不超過耶

穌。例如：「我曾賜母撒以經典，並在

彼以後，續遣諸f吏，我曾賜買喇業之子

爾薩以種種明證，我以清潔之靈，即哲

布來衣來仙﹛吏，【或是聖神？】援助

之．．．．．．」（古 2:87 ）：「此一切欽差，我
使其一部貴逾一部，其中有安拉乎與之

交言者，彼使其一部升高種種品級。此

見眾欽差之品格不一，有被差勸導一部

分民族者，有奉命勸導全世界民眾者。

我曾賜買喇業之子爾薩以種種明證，並

輔之以清潔之靈」（ 2:153 ）。關於安拉

乎賜予耶穌的種種明證，就是（如上述

的）他生於童貞女，並在搖籃中開始講

預言﹔此外，還有：昔峙，安拉乎呼買

喇業之子爾薩曰：爾其念我對爾，並對

爾生母之恩。彼時，我以清潔之靈助

爾，爾在搖床及壯年與人接談。彼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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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教爾經典、智慧、張拉台（＝托辣

Torah ，即梅瑟法律）、引支勒（＝福音

Evangelium ） 。彼時，爾經我之許可，

以泥造一如烏形者，而對之吹息，彼隨

藉我之許可，成一飛鳥。爾藉我之許

可，治愈盲者，患大麻瘋者。彼時，爾

藉我之許可，現出即復活死者。彼時，

我為爾制止以斯拉衣來（＝以色列）子孫

『之擾害』。其時，爾曾示彼等以種種

明證，異蹟彼等中一切不信者曰：此即

是顯明之法術．．．．．．」（ 5:110 ）。上面這

段經文，記載耶穌蒙受了許多恩賜，且

晴示他接受了全部的毆示，因為安拉乎

教他以「經典、智慧、張拉台（法律）和

引支勒（福音）。此外，唯有耶穌和他

的母親從成胎時起，一生沒有犯任何罪

過（ 3:36 ﹔ 19:31 ）﹔耶穌以身作則，不

但是以色列子民，而且也是異邦人的模

範（ 43:57 59 ）﹔他和他的母親是眾人

的徵兆（ 21:91 ﹔ 23:50 ）。
在古中，有些字句似乎暗示耶穌的

復活、升天。可是對這些字句的經義，

學者意見不一，因為穆氏受了幻像派思

想的影響，認為當人們願意把耶穌釘死

時，天主以一幻像取代了他，救他脫免

了死亡，因此他沒有被釘死在十字架

上。既認為沒有實在死了，因此對穆氏

有關耶穌復活的問題，各持己見。可

是，穆氏信耶穌升天，這是無可懷疑

的﹒「．．．．．．並謂我等實殺死買喇業之子

埋希哈爾薩，安拉乎之欽差矣。彼等原

未殺彼，未曾掛彼，未曾釘在十字架

上，祇是彼等杏冥矣。當時有貌似爾薩

者被釘，觀者即疑？吾爾薩自身被釘而

死。一切因彼爭辯者，確是在疑此中。

彼等之知此，惟從測度耳。伊等未曾確

實殺彼，實則安拉乎使其升於彼矣。使

彼爾薩擠至極尊之處。安拉乎本是大

力，精妙者」（ 4:157 158) 

按古耶穌在救思史中是主要的人

物。十一次稱耶穌為默西亞，即安拉乎

的特使。此外，古也說耶穌是天主的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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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上面引述過的 4: 171 稱他為「一

語」，而古 3:44又稱他為一言．「昔時

眾仙使呼買喇業，曰安拉乎確以己之一

言，~爾實吉報，其名是買喇業之子埋

希哈爾薩在今世與後世高貴者，且屬於

接近「真主』者」。不但如此，而且穆

氏還認為耶穌具有真主的神力，並在某

些經句中，顯明地將他放在一切先知之
上。可是，他卻否認耶穌的神性，因為

他否認天主之聖三的道理（古4: 171) , 

一來因為他講一神論，說天主是絕對唯

一無二的天主，他沒有見子，也沒有同

志﹔二來因為他所聽到的天主聖三的道

理，是幻像派所傳的錯謬道理，說天主

聖三就是安拉乎、耶穌和瑪利亞。他既

否認天主聖三的道理，那麼，他稱耶穌

為安拉乎的「言」或「語」時，這「言」

或「語」’是否就是聖經所講的「聖言」

(0 Logos）？ 對這問題，學者意見不一。

回教徒普通相信耶穌只是一個有死的

人，與其他人無異，他是安拉乎的僕人
（這名稱是否受了依撒意亞「上主僕人」

的詩歌的影響）？

4. 回報的主要教義

如果我們注意回教徒給天主所起的

名稱，我們不難了解回教徒對真神所懷

的，是多麼神聖的觀念。按照回教徒所

說的，在古中，天主的名稱共有一百

個，其中最體面的，就是Er Rahman ' 

即「那仁慈者」。可是，較通用的名稱

是「安拉乎」（Allah今多譯作「阿拉」），

即「真主」。安拉乎似乎原是麥加城的

一個神，或者也是該城最大的神。穆氏

取了他的名字，講論他是唯一的神，是

造成天地、審判人類和賞善罰惡的真神

（古67:1-10 ﹔ 59:20 ）。這樣，穆氏給多

神教的麥加城來了一個宗教革命，這革

命純粹是他宗教經驗的效果。昔日在埃

及、法郎王阿克納東（ Aknaton= 

Amenophis IV: 13 77 ” 1358 B.C.）也曾宣

講埃及人有一個唯一的神阿東（Athon)'

可是，阿克納東只提倡「一神崇拜」

(Monolatry），而沒有像穆氏一般推行

「唯一神教」（Monotheism），因此，他的

宗教運動遠比不上穆氏的宗教運動。

回教徒最普遍的小信經是：「安拉

乎是獨一無二的，穆罕默德是他的使

者」。這小信經可說是回教教義的綱

要、就如十字聖號經可說是天主教教義

的綱要一樣。

古屢次提及天主的本性和美德，今

只略提幾句：「彼是安拉乎、無主惟

伊。彼是知奧密、與顯然者。慈愛、慈

憨者。彼是安拉乎、無主惟伊。王者、

清潔、安全者。無瑕疵無缺欠。賜平

安、維護『萬物』者。勢勝、強毅者。

據高位者。對彼等所舉之夥伴讚安拉乎

清潔。真主玄高不求匹鵝。彼是安拉

乎。造物者，創作者，形成者。彼具有

最優之名稱，天地間所有者頌揚彼。彼

是大力、精妙者，一切言動悉本正義」

（古 59:22且24)

天主是唯一的，絕對唯一的。穆氏

之所以屢次提及天主這「絕對的唯一

性」’也是為否認耶穌是天主：「有經

之人乎，爾等於己之教不得逾範，且勿
言真理之外者於安拉乎。買喇業之子埋

希哈爾薩是安拉乎之欽差，使投至買喇

業之一語，出於彼之靈魄耳。爾等當歸

信安拉乎，暨其欽差，爾等勿言三位。

莫謂真主分三位，為一體。爾等其止

之。忌稱三位。於爾等最善焉。安拉乎

乃獨一主，讚彼清潔，彼何有子。真主

至尊，何求有子。天地之間，惟安拉乎

所掌。安拉乎之為維護者足矣。埋希哈

絕不恥於從拜安拉乎。眾接近安拉乎之
仙使亦否。其恥於從彼而驕傲者，彼將

使其一同聚集於己，聽候懲罰」（ 4:171-

172) 

除了相信真主，回教徒也相信天主

所造的仙使（天使），所賜給人的聖

書，如強拉台（法律）、引支勒（福音）

和古蘭經﹔也相信先知們，尤其是穆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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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德一一一切先知的印章。在古 33 :21 

載曰：「爾等於安拉乎之欽差，確為指

望安拉乎，與末世，並多記念安拉乎

者，具一優美之模範，隨欽差於戰場，

抱定為教捐軀之志，始終不懈。此種良

性，凡屬穆民，可資模範」

既然回民相信真天主，也相信真天

主以敢示告訴世人他就是真天主，因

此，回民不但能認識他，遵守他的誡

命，而且還能走上神秘的道路，即可到

達與真主神秘結合的境界。因此，在回

民中也可能有，且也曾有過神秘的靈

魂。在此，我們只提阿耳夏則耳

( Algazel）和他的門徒，穌非派（ Suph

ism）和他的門生，以及回教一一也許

最光榮的殉教者阿耳哈拉格（ Al

Hallag），他的致命叫我們聯想起辣彼阿

基巳（Rabbi Aqiba）。

此外，由於回民強調人神直接交往

的原則，他們不接受轉禱、聖事、聖統

等道理。至於末世論，外表看來，他們

與天主教很接近，因為他們也提及萬民

四末，講論世界窮盡、審判、天堂、地

獄。

從教義方面來說，回教分成兩大

派，就是孫尼派（ Sunnites）和熹依派

(Shi巾s），他們的分裂發生於公元 679

年﹔孫尼派除了古蘭經外，也接受回教
古來傳統以及穆氏的習俗﹔熹依派則只

接受古蘭經，至於古來的傳統，則或不

接受，或只暗地接受，也有只局部接

受。這兩大宗派後又分成許多黨派。在

中國的回民多屬於孫尼派。這一派甚至

在全球佔大多數。

關於回教的教義，有人誇讚它簡

單，卻沒有發覺這是精神貧乏的表現。

例如關於天主的作為，他的內在生活

（三位一體的奧蹟）等，穆氏不但沒有

什麼貢獻，而且還是開倒車。不錯，回

教也有它光榮的哲學和那動人的神秘學

（如穌非派等），可是，誰也不敢否

認：這並非穆氏的創作，而是受了希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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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哲學家（亞理斯多德，柏拉圖等）和

天主教神秘學家的影響。雖說如此，但

我們仍得客觀地承認穆氏在推行一神教

的工作上，實在作出了驚人的貢獻。

5. 回教的教規
回教的教規，可以分開宗教生活和

道德生活兩方面來說：

5.1 宗教生活

回教徒應遵守下列五點：

5.1.1 念信經（Kalima Shahadat) 
這信經每日念五次，即在每日應舉

行的五次祈禱中（見二）誦念。但是，

熱誠的回教徒則每日多次誦念，甚或採

用念珠來反覆誦念，或念信輕，或念安

拉乎的一百個名詞。

5.1.2 祈禱（Salat)

每天應五次朝向麥加崇拜安拉乎，

即在日出以前、中午以後、太陽開始西

落時、太陽西落之後，在黑夜。

5.1.3 大齋戒

回歷每年九月，即拉馬丹月

(Ramadan），整月內每天從日出至日落

應守大齋。這即回民所謂的「欽月

齋」。關於這齋戒，古 2:183,184 說：

「眾穆民乎，已對爾等規定齋戒，即如

曾對爾等先人規定之，庶爾等敬畏。藉
齋戒以減嗜慾。是乃計定之若干日。爾

等中染病或旅行者，則其他若干日。不

能齋戒者，則當給窮困者一度食物之罰

贖。其自顧~善者，此是於彼最佳者。

若爾等曉然，則爾等之齋戒是於爾等最

佳者」

5.1.4 獻儀（Zakat)

這與猶太人所獻的什一之物相似。

各地方的回教長老使用這些獻儀去闖濟

該地方的貧民。

5.1.5 朝聖（Ha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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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回教徒一生至少一次應去麥加

朝聖，因為麥城是回教最神聖的聖地，

在那裡一一按穆氏說一一亞巴郎曾建立

了「卡阿巴」玄石崇拜真主﹔此外，穆
氏也曾聖潔了這城，打碎了這城的三百

六十個偶像。

此外，有些教派還加上第六個本

份，就是「聖戰」

5.2 道德生活

回民應遵守下列五點：

5.2.1 為父應仁慈﹔

5.2.2 子女應孝敬父母﹔
5.2.3 君王應和善有如達味﹔

5.2.4 弟兄應和睦﹔

5.2.5 朋友應忠誠。

雖然回民有上述的雙方面的教規，

可是他們也體驗自身的軟弱。為補助這

軟弱最好的方法就是祈禱。可是談到祈

禱，回教徒便陷於矛盾中，因為回教一

方面強調「宿命論」，而另一方面卻又

勸勉教徒祈禱．既然一切都早由真主預

定了，祈禱還有何用處？難道祈禱能改

變真主的旨意？無疑的，穆氏撰古蘭經

時，這問題仍未存在。可是日後的信友

卻發現這問題的難解（其實，天主的全

知與人的自由，實是一個不易解答的奧

妙問題），不少熱誠的回教智士，勸勉

回民應以祈禱和依賴安拉乎去解答這個

難題。這種態度實在可取。

現在最後一點，我們要略談回教的

「聖戰」。自從回民在巴得爾（Badr）得了
意外的勝利以後，穆氏便給回民許下：

凡為宣講回教而作戰的回民，必得安拉

乎的特別保護，死後也可立即升天，因

為這是一場聖戰。關於這個問題，近代

的回教學者設法給予一個「喻意的」解

釋，大概是為避免基督徒對聖戰的非

難。可是，在舊約的精神和阿拉伯的民

族性下，我們也不難了解和原諒這些不

正確的史實。說得客觀一點，有時基督

徒對聖戰慘酷的一面，未免有點誇大其

詞，這是很不對的。可是，另一方面，

也不能否認聖戰曾是廣布回教信仰的一

種殘酷工具。今日的回教領袖則將宗教

與政治分聞，通常來說，他們與其他國

家或民族的來往都遵照國際法律的規定

（古 8:15-21 等）

6. 回教在中國
關於回教何時傳入中圓這個問題，

有兩個學說：

6.1 認為穆氏在生時，回教已經傳
入。可是這學說沒有任何歷史的

根據﹔

6.2 認為於唐朝（公元638年）傳入中
圈。這學說則有歷史根據。不過

說公元 638 年已經傳入中國，可

能說得早了些﹔大概該年有些回

民到了中國，可是這並不等於回

教正式傳入，不拘如何，我們認

為第七世紀末，一定已傳入中
國，改名「清真教」’教徒多屬孫
尼派。他們的書籍多由阿拉伯文

譯成，一部份則由信回教的中國

人或由住在中國北部或西北部的

民族用中國語言撰寫。公元 845

年，即「滅法」年，十萬回教徒曾

慘遭殺戮。

至於回教徒抵達中國，可有兩條

路：一是陸路，自波斯、印度、帕米爾

到華北﹔一是海道，自阿拉伯，經錫蘭

到廣州。

參考書

(1) 〈古蘭經〉，中圓回教俱進會本部

印行，民國 21 年，北平西單牌樓

北清真寺。

(2) 穆罕默德賴施德著，馬瑞圖譯，

《穆罕默德的默示﹜，民國35年發

行。
(3) 古藍亞馬特著，陳君保譯，〈漢

譯伊斯蘭真義〉，民國 25 年，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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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學。
(4) 《回教雜誌卜上海廣學會， 1931

年。
(5) 《回教考略》，上海廣學會， 1932

年。
(6) 馬以愚著，〈中國回教史鑑〉’香

港商務印書館，民國 29 年。

(7) 傳統先著，《中國回教史〉，台灣

商務印書館，民國 58 年。

(8) The Koran (Qur'an), translated by 

E.H.Palm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3. 

(9) F.M.Pareja, Islamo/ogia, Roma, 

1951. 

(10) Johannes-Mohammed Abd-El

Jalil, Maria im Islam, Werl, 1954. 

(11) Gaudefroy-Demobynes, 

Mahomet: L ’homme et son 

Message, Paris, 1957. 

(12) fl Carano. Nuova versione 

letterale italiana con note critico

illustrative de! Dott. L.Bonelli. 

Milano, 1972. 

(1月 The Truth about Islam, by Maulvi 

Ahmed Cheung Kwong Yee, Imam 

of Hongkong, Hong Kong, 1973. 

（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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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教碑與聖經

引言

因景教碑中載有「翻經書殿」及「經

留二十七部」等語，可知景教在中國必

有經典之翻譯﹔目前所存者雖僅有殘片

數段（見下），但因與聖經有關，是以

在本辭典內不得不簡介一下景教在中國

的史略。首先應聲明者，即是本文特注

目於唐朝時代的景教，關於元朝僅稍提

即過﹔同時本文所討論者，僅限於宗教

歷史和教義，尤其有關聖經與神學問

題，至於政治和其他歷史上的問題，則

一律從略。

根據史料，筆者不相信聖多默宗徒
曾來到中國傳揚基督的福音，更不相信

楚辭天間內有晉代插入的一章，講論救

主降世，受苦受死與復活（見耶穌基督

在中國古籍中之發現，春秋雜誌，

1 9 6 0 ）。關於阿爾諾彼的證言

(Arnobius, Adversus Nationes, Lib. II, 
12），的確，不能否認他以為「絲國人」

(Seres）即是中國人，有如印度、波斯、

瑪待、阿拉伯、埃及、敘利亞等國人，

已捨棄，或正在捨棄本國的迷信，而逐

漸歸附基督的真道。但是，阿氏的這段

話，按筆者的研究，關於中國所講的

話，毫無歷史的根據﹔或者是因了他在

提及印度之後，不知不覺的憶及賀拉西

詩中的那句話：“Seres et Indos”（絲國

人和印度人， Horatius: Lib. I, 11 ）而使

然。同樣，對巴爾德撒乃（Bardesanes)
的著作：各地律例 （ Liber Legum 

Regionum n.n. 26, 40 ﹔ Pαtrologia Syriaca 

II ）亦然。巴氏雖曾大事誇讚中國老百

姓的良好風俗（Seraye），但並未提及曾
有人在中國宣揚過基督的福音。

穆耳（Moule）在 1550年前中國基督

教史中曾提及科斯瑪氏（ Cosmas 

Indicopleus師， P.G. 88），好似說科氏在
當時（ 535年）已知道中國曾有基督徒的

存在，其實，依筆者看來，科氏雖曾說

到波斯、印度，似乎也曾提及錫蘭，但

從未明然提及中國，至少按米聶

(Migne）所出版的教父全集是如此的。

根據所有的歷史資料，筆者認為基

督聖教正式傳入中國是在唐太宗貞觀九

年，即公元 6 3 5 年，因是年阿羅本
(Al open）曾至長安，觀見皇帝。不過，

在此以前，甚或在隔末，阿羅本已在中

國領域傳揚聖教，有如日後利瑪竇氏，

在進京觀見皇帝之前，已在中國各地傳

教有年。

1. 景教傳入中國史料

景教傳入中國的史料可分下列數

種﹒

1.1 景教教徒所遺留下的文獻

1.1.1 最著稱亦最重要者為景教碑，全

名作「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這

是遠東基督教會最寶貴的紀念物

（詳見下）

1.1.2 阿羅本的作品：（1）一神論：此書

分三部分，即喻第二、一天論第

一和世尊布施論第三﹔（2）序聽迷

詩所經。

1.1.3 景淨的作品：（ 1）大秦景教宣元至

本經’（2）志玄安樂經，（3）大秦
景教三威蒙度讚’（4）尊經’（5)

大秦景教大聖通真歸法讚。

1.2 中國作者的文獻：

1.2.1 中國學者關於景教所遺留的文

獻： (1 ）蘇東坡：大秦寺詩一首﹔

(2）蘇子由：聞子膽量遊南山大秦
寺詩一首﹔（3）楊霎翼：大秦寺詩

一首﹔（4）蘇東坡：五郡詩一首﹔

(5）蘇子由：五郡詩一首﹔（6）張

景先：五郡懷古詩一首。

1.2.2 官府文件：（ 1) 景教碑所徵引的太

宗皇帝諭令，見於唐會要卷四十

九﹔（2）玄宗於 745 年諭令波斯

寺，即景教寺，改為大秦寺，見

於唐會要卷四十九﹔（3）長安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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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所提及的大秦寺及與景教有關

事項﹔（4）古文淵鑒正集卷二十九

所記載的「毀佛寺制」’即武宗於

八四五年所下的「滅法」令﹔（5)

「滅法」令也涉及大秦寺、回教和

祇教在內，參見資治通鑑卷二百

四十八，唐記六十四﹔（6）重巖寺

刻文﹒此刻文所載闢於佛教在唐

時的興盛，可作「毀佛寺制」的反

應﹔同時，此刻文亦指出與佛教

遭受同一命運的，有大秦（即景

教）、摩尼教和祇教。此外，尚

有許多文件，請參閱佐伯好郎所

著的景教文獻， 453-519 頁。

1.3 歐西作者的文獻

歐西作者文獻是指十三、十四或十

五世紀初，歐西人士旅遊中國的遊記，

或者傳教士，如多明我會會士，尤其方

濟會會士所遺留下的書扎、報告等﹔關

於前者，在此僅提出馬可波羅的旅遊記

(fl Milione ） ﹔關於後者，參見方濟會中

華彙報卷一（Sinica Francisca叫／）。

此外，還有一些景教教徒以敘利亞

文寫下的文件，除一些很短的刻文或詩

句外，尚有兩項極重要的文件：（ 1）敘

利亞教會日課經之三段殘片一一為聖誕

節用者一頁，為聖母瑪利亞節用者一

頁，似乎為諸聖節用者一頁﹔（2）敘利

亞文元代景教二大德西行偉蹟記，此作

品於上世紀末由曹博提（J. B. Chabot）譯

為法文，本世紀初由英人布底止（ Sir

Wallis Budge）譯為英文，後由日人佐伯

好郎依英文譯本譯為日文。漢文譯本則

歸功於羅香林博士。

闢於碑文、墓銘和景教青銅十字架

的研究，請參闡明義士和佐伯好郎二博

士在齊大季刊第三期所寫的六篇論文。

2 景教入中國
今按上述史料，略述景教初入中國

的歷史。按明天歐五年所發掘出的「大

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和七十餘年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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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石室所發現的若干部景教經典的記

載，景教正式進入中國實開始於公元

635 年（闢於敦煌的歷史及所發現的經

典、圖畫等，參考的書籍非常之多，在

此只提出方豪六十自定稿下冊敦煌學發

凡）
第一位正式在中國傳揚基督福音的

傳教士乃是阿羅本（Alopen）。阿氏屬聶

斯託利派教會，更詳細地說，法律上是

屬於色霎基雅特息豐大宗主教區

(Sele山ia Ctesiphon）。阿羅本入中國

時，聶派教會的大宗主教（Catholicos）是

易朔雅伯二世（Isho Jabh II 見羅香林唐

元二代之景教頁四及 D. Th. C.s.v. 

Nestorienne Eglis巴， by E. Tisserant）。易

朔雅伯三世於628年（唐太宗貞觀二年）

受任，至 644 年（唐貞觀十八年）卒。

阿羅本於635年（貞觀九年）始住長安。

貞觀十二年（公元 638 年），帝下

詔文，准在京師義寧坊建寺一所（初稱

波斯寺，後改名大秦寺），度僧二十一

人。按大秦二字通常指羅馬帝國，尤其

帝國東部，按上下文有時也指波斯和巴

力斯坦（或亦指猶太）。唐會要卷四十

九有言曰：「波斯景教，出自大秦，傳

習而來，久行中國，菱初建寺，因以為

名，將欲示人，必修其本，其兩京波斯

寺宜改為大秦寺，天下諸府郡置之者，

亦準此」

阿羅本是由波斯來的，想必是波斯

人。他的名字阿羅本，按日本專家佐伯好

郎博士的意見，即是亞巴郎的音譯，但按

其他學者的意見，則認為此名與敘利亞名

“ Y ahb-Alah a ”同，希臘文為

“Theodorus’，’拉丁文則}ig"Adeodatus”, 
意即「天賜」﹔另有些學者則認為阿羅本

並非人名，而係敘利亞文的尊號或尊稱

“ Rab ban”的音譯。“Rabban”意謂大師、

夫子。尤魯（ Sir H. Yule）、夏鳴雷（ H.

Havret）等學者主張此說。

阿羅本的貢獻是很大的，昔日人對

他的認識，全靠景教碑上的刻文，但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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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發現了敦煌文獻之後，由於這些

文獻的著作時期與阿羅本有著直接或間

接的關係，為此，佐伯好郎稱這些文獻

為阿羅本的證件，即一神論、喻第二、

一天論第一和序聽迷詩所經。筆者認為

序聽迷詩所經為景教最古老的經卷，是

基督聖教光照中華的第一道光芒。就歷

史立場來說，這一文獻可比之於佛教的

四十二章經。

關於阿羅本的事蹟，至今因缺乏證

件，我們知道的很少。方豪神父關於他

寫道：「阿羅本的貢獻是很大的，但關

於他的記載太少．．．．．．」

3. 景教碑

無疑的，景教碑確是基督聖教，尤

其遠東基督聖教中最寶貴的紀念物。該

碑發現於明天敢五年（公元 1625 年）。
關於此碑之發現，徐宗澤神父在所著的

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中，引用耶穌會

會士魯德昭所著的中國史（Histoire de la 

Chine, Ch. 訓， pp. 224-231 ）一段話說：

「 1625 年，在快西省城西安府城近段，

為建築房屋，工人紛地，掘得一石碑，

長九尺強，闊四尺，厚一尺強﹔頭端為

金字塔形，面上錦有十字，周圍繞以荷

花，形似在梅麗亞包城（Meliapor）中之

聖多默宗徒墓上之十字，十字四周又環

以彤雲，下有華文『大秦景教流行中國

碑』九字，排列三行，碑之全面，皆刻

有類似之華字，並有少許外國字，一時
不能辨認為何國語。

此碑發見，洗刷一新後，一時民眾

為好奇心驅使，來觀看者人山人海。不

久，官府知悉，亦來審察，並命人砌以

碑墓，妥為安置，碑面則更保護周詳，

使不致損壞﹔而人則仍能膽視。從此碑

可以知古時中國人之宗教信仰也。旋官

府更為審慎起見，移置於某廟中。觀看
之人，非常眾多，有驚異此古碑者，有

見外國字而盲然者。有李之藻之至友，

聞知此事即摹拓一幅而寄贈焉﹔此時李

子在杭州，在該城亦有吾同會士寓居避

教難焉．．．．．．。

碑文中有許多景教之司鐸及主教

名，惟其名字皆外國字，初不識其為希

臘文或為希伯來文。厥後余在印度之閱

藍葛兒（Cranganor）就正於安多尼費郎台

斯（Antoine Fernandes）司鐸，費子精通

古代聖經文字，認為敘利亞文，即今日

亦仍通行。」
上係魯德昭記載當時的情形。按魯

德昭之所記，皆出其所目見，且自見此

碑於出土後之三年（即 1628年），實具

有史實之考據。

研究此碑的第一個學者為李之藻先

生。李子在其所著讀景教碑書後內，一

方面說出了此碑的價值，另一方面也道

出了此碑的要義。此碑發現後，耶穌會

會士陽瑪語於宗禎辛己（公元 164 1 

年），寫下了景教流行中國碑頌正詮。

陽氏的著作，對歷史的事實一概從略，

唯對於教義，則很仔細加以詳解。正可

謂陽神父欲藉詮解此碑文的良機，講解

天主教的全部教義和倫理的總綱。由陽

氏的著作看來，他毫無疑問的認為立此

碑者為天主教徒，絕未想到聶派教士和

信徒。實在的說，若非由其他出土的文

件，得知聶派於七、八世紀在中國各處

傳教的活動，初讀此碑，必然認為此碑

所記為天主教教義總綱。

由於景教碑的發現，對於在遠東宣

揚聖教的人士如此有利，無怪乎激起了

一些反對天主教的人士，尤其反對耶穌
會的一些學者，如伏爾泰（Voltaire）、勒

南（Renan）、牛曼（Neumann）、克羅司

(La Crose）、朱利安（S. Julien）等人，以
為該碑是耶穌會會士的偽造，致使歐洲

的一些漢學家和一些批判學者對此碑皆

抱懷疑態度。不過，中國學者、日本學

者、以及住在中國領域的著名漢學家，

則極力為之辯護，如勒格博士（ J . 

Legge）、衛理（A. Wylie）、萊慕撒（A.

Remusat）、希爾特（Hirth）等。連朱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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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逝世前也更正了自己的意見，承認該

碑的真實性。

這場景教碑真偽的論戰，拉張了一

個多世紀。可是，這場論戰也有它的益

處：（ l）使學者多多去研究唐元兩朝關

於景教歷史的文件，考古學的證據和聶

派教會的文獻，經學者們的研究辯論，

結論是景教碑是真品，因此，近百餘年

來，誰也未敢再否認此碑的真實性。（2)

這場爭辯，為學者，尤其為研究聖經的

學者，具有一番特殊的教訓：並非任何

一個新異的假設，只因為是新異的，便

認為是真的﹔更不可以假設來推翻歷史

的證據。反對景教碑為真蹟者所持的理

由，謂中國書籍中無一字道及此碑，但

中國學者和日本學者己予以答覆，證明

此一非難毫無依憑（見前）。況且由上

世紀和本世紀初，在敦煌所發現的文
獻，更堅定了景教碑所記述的史事（見

下）
的確，只讀景教碑碑文，絕不能決

定其內容和教義是屬於異端教派的﹔陽

瑪諾神父對此事亦絲毫未加懷疑。我們

知道該碑是屬於聶派的紀念物，並非基

於其內容，而是出於外在的證據。可幸

的是，外在的證據與該碑的內容十分相

合。阿羅本既是由波斯而來，從歷史的

證據知道那時波斯的基督徒都是聶斯託

利派的信徒，屬於色霎基雅特息豐大宗

主教區管轄，可知入中國的阿羅本屬聶

斯託利教派無疑。由此也可以瞭解為什

麼當方濟會會士來華傳教峙，特受景教

的反對。上述的結論該是中國的景教應

屬聶斯託教派。

聶斯託利派乃是第五世紀的異端，

創於聶斯託利。聶氏生於敘利亞，為安

提約基雅城（中文古書作安都）隱修院

院長，律己甚嚴，善於辭令﹔ 428 年升

為君士坦丁堡大宗主教。他所講的異端

道理，主要者是反對聖母為「天主之

母」。徐宗澤神父在其所著中國天主教

傳教史概論八十六頁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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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認「聖言」（徐作「物爾朋」。按：

我國舊日「聖言」依拉丁文 Verbum譯為

「物爾朋」’猶如近來依希臘文Logos譯

為「羅格斯」），取人性而由聖母所生﹔

然謂「聖言」附著於聖母所生之人﹔故

聖母所生者，非天主「聖言」降生之

人﹔然天主「聖言」結合於聖母所生之

人耳。其結合宛如天主與先知聖人之結
合﹔惟在基督，其結合之式更完美，更

超越。

因此，聖母非天主之母，祇可稱謂

人之母。
在基督所以有二主體（位格），一

有形可見之人，二無形不可見之天主

「聖言」。吾人所行之朝拜，則對此二

者：對於基督人而朝拜，因天主居於此

人，故與天主而同受朝拜﹔亦因天主居

於此人之故，所以基督雖人而亦稱天

主。

天主「聖言」既與基督結合，因

此，將天主之權能、光榮，與之通功，

使之成為救贖之工具及其幫助：所以，

基督人所受之光榮與凌辱，宛如天主亦
戶Z
Jι 

總之，依聶氏所言，從聖母所生

者，是有形可見之人，成為司祭，受苦

受難而死。天主「聖言」常與此人締

結，有不能分離之情﹔然天主「聖言」

非降生為人焉。所以，在基督有著形之

二位：天主之子，聖母之子，有著形之

二位，無著形之惟一主體﹔二性之結

合，亦非著形的﹔然倫理的，即性情之

契合，因此，在基督祇能謂有倫理位之

一致。

由以上所錄的一段概要看來，聶氏

未曾清楚瞭解「本性」（Nature）與「位格」

(Person）的真意。更清楚的說，聶氏未
曾明白，或沒有置信於聖保祿、聖若

望、和聖教會的宣言：「基督．．．．．．是在

萬有之上，世世代代應受讚美的天主」

（羅 9:5)

聶氏的錯誤在聖教會的歷史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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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的換湯不換藥的接二連三的興起，無

怪乎目前的有一些具有名望的大神學家

又在高舉聶氏，而貶抑當時攻擊聶氏最

烈的大神學家聖濟利緣份. Cyril）。關於

此點，我們不擬在此討論，然而不能不

提出：聶斯託利教派的歷史是很複雜

的，文件又是多方面的，且包有兩三種

哲學的思潮，而這些不同的思潮，有時

術語雖不同，但概念是同一的。不過，

好在在中國景教文件內，這些問題似乎

未曾發生，是以在此一概從略，只指出

景教碑教義的撮耍。

按夏神父（Havret）的分析，將碑文

的第一部份，即教義部分，分為七段：

(I ）論天主﹔（2）論造化萬物﹔（討論

原罪及其效果﹔（4）論天主聖子降生為

人﹔（5）論救贖聖業﹔（6）論聖事及禮

儀﹔（7）論教會及其功效。徐宗澤神父

大抵隨從了上面的分劃，不過，徐神父

的分劃更為詳盡，且包括全文，今特錄

如下：

論天主三位一體

粵若，常然真寂，先先而無元：宵

然靈虛，後後而妙有﹔總玄樞而造化，

妙眾聖以元尊者，其唯我三一妙身，無

元其主阿羅訶嗽。

論天主造物及原祖性體之完美

判十字以定四方，鼓元風而生二

氣，暗空易而天地閱，日月運而晝夜

作。匠成萬物，然立初人﹔別賜良和，

令鎮化海，渾元之性，虛而不盈，素蕩

之心，本無希嗜。

論原罪及其害處

泊乎娑嬋施妄，組飾純精，間平大
於此是之中，鄭冥同於彼非之內。是以

三百六十五種，肩隨結轍，競織法羅。

或指物以託宗，或空有以淪二，或禱紀

以邀福，或伐善以矯人，智慮營營，思、

情位役，茫然無得，煎迫轉燒，積昧亡

途，久迷休復。

論天主降生

於是我三一分身，景尊彌施詞，散

隱真威，同人出代，神天宣慶，室女

（處女也，聖童貞瑪利亞）誕聖於大

秦，景宿告祥，波斯睹耀以來貢。

論救贖

圓二十四聖（先知、聖人）有說之

舊法，理家國於大獸﹔說三一淨風，無

言之新教，陶良用於正f言。制八境（其

福八端）之度，鍊塵成真﹔敢三常

（信、望、愛三超性德也）之門，開生

滅死。懸景日（光大之日，即吾主受難

之日）以破暗府，魔妄於是乎悉摧。樟

慈航以登明宮（真福天堂也），含靈於

是乎既濟。能事斯畢，亭午昇真。經留

二十七部（新約也），張元化以發靈
關。

論聖洗、瞻禮、祈禱等

法浴水風（言聖洗之禮），游浮華

而潔虛白。印持十字，融四照以合無

拘。擊木震仁惠之膏，東禮趣生榮之

路。存鬚所以有外行，削頂所以無內

惰。不蓄威獲，均貴賤於人。不要去貨

財，示學遺於我。齋以伏識而成，戒以

靜慎為固。七時禮讚，大庇存亡。七日

一薦，洗心反素。

論頒揚聖教

真常之道，妙而難名，功用昭彰，

強稱景教。惟道非聖不弘’聖非道不

大﹔道聖符契，天下文明。

論教士來華

太宗文皇帝，光華敢運，明聖臨

人，大秦國有上i孽，日阿羅本占青雲而

載真經，望風律以馳艱險。貞觀九記，

至於長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齡，總仗西

郊，賓迎入內，觀經書殿，問道禁閣，

深知正真，特令傳授。

言太宗皇帝﹔在立景教寺

貞觀十有三年秋七月，詔曰：這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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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名，聖無常禮，隨方設教，密濟群

生。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經像，來

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為，觀其元

宗，生成立要﹔詞無繁說，理有忘筆，

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於京義宵

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

言景門恭維太宗

宗周德喪，青駕西昇﹔巨唐道光，

景風東扇。旋令有司，將帝寫真，轉模

寺壁，天姿汎彩，英朗景門，聖跡騰

祥，永輝法界。

言大秦國之國泰民安

案西域圖記及漢魏史策，大秦國南

統珊瑚之海（紅海也），北極眾寶之

山，西望仙境花林，東接長風弱水，其

土出火說布、返魂香、明月珠、夜光

壁，俗無寇盜，人有樂康﹔法非景不

行，主非德不立，土宇廣闊，文物昌

明。

言景教流行唐之全境

高宗大帝，克恭績而且，潤色真宗，

而於諸州各置景寺，仍祟阿羅本為鎮國

大法主（司祭之首），法流十道，國富

元休。寺滿百城，家殷景福。

言釋教之難為景教

聖曆年（武后年號，降生後六百九

十九年），釋子用壯，騰口於東周（武

后侵佛之時）。先天末（睿宗未玄宗初

年號，降生後七百十二年）下士大笑，
訕謗於西錯，有若僧首羅合大德及烈，

並金方貴緒。物外高僧，共振玄綱，俱

維絕紐（此時景教賽困，賴二西士來維

持）

言景教重得玄宗之寵幸

玄宗至道皇帝，令寧國等五王親臨

福字，建立壇場，法棟暫撓而更崇，道

石時傾而復正。

言玄宗送五帝之容於景寺

天寶初，命大將軍高力士送五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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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高宗、睿宗、中宗、玄宗）寫

真，寺內安置，賜緝百疋，奉慶睿園﹔

龍醫雖遠，弓劍可攀，日角舒光，天顏

咫尺。

言景f曾受皇帝之優待

三載，大秦國有僧倍和，瞻星向

化，望日朝尊，詔僧羅合，僧普論等一

七人，與大德估和，於興慶宮修功德。
於是天題寺膀，額戴龍書，寶裝璀翠，

灼爍丹霞，睿扎宏空，騰凌激臼，龍資

比南山峻極，沛澤與東海齊深，道無不

可，所可可名，聖無不作，所作可述。

言重建新堂

肅宗文明皇帝，於靈武等五郡重立

景寺（遭安識山之亂故也），元善資而

福辭闊，大慶臨而皇業建。

言代宗每於聖誼日蝕遺景門謝主賜福

代宗文武皇帝，恢張聖運，從事無

為，每於降誕之辰，錫天香以告成功，

頒御餵以光景眾，且乾以美利，故能廣

生，聖以體元，故能亭毒。

言德宗勤政崇教
我建中聖神文武皇帝，披八政以點

修幽明，闡九疇以惟新景命，化通玄

理，祝無愧心。

言景教關於個人社會之種種影響
至於方大而虛，專靜而恕，廣慈救

眾苦，善貸被群生者，我修行之大獸，

汲引之階漸也。若使風雨時，天下靜，

人能理，物能清，存能昌，竣能樂，念

生響應，情發自誠者，我景力能事之功

用也。

述長安主教伊斯之德而為之立碑

大施主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節度
副使，試殿中監，賜紫製娑僧伊斯（司

祭之名），和而好惠，聞道勤行，遠自

主舍（西舍印度古城名，據景教碑文考

正）之城，聿來中夏﹔術高三代，藝博

十全，始效節於丹庭，乃策名於主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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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書令扮暢郡王郭公子儀，初總王克於朔

方也。肅宗俾之從邁，雖見親於臥內，

不自異於行間，為公爪牙，作軍耳目，

能散祿賜，不積於家，獻臨恩之頗黎，

布辭憩之金廚﹔﹔或仍其舊寺，或重廣法

堂。崇飾廊字，如葷斯飛，更效景門，

依仁施利。每歲集四寺僧徒，虔事精

供，備諸五句。餒者來而飯之，寒者來

而衣之，病者療而起之，死者葬而安

之﹔清節達娑（釋氏之名），未聞斯

美，白衣景士，今見其人，顧刻洪碑，

以揚休烈。

總結之讚詞

詞曰：真主無元，湛寂常然﹔ J權輿

匠化，起地立天。分身出代，救度無

邊，日昇暗滅，咸證真玄，赫赫文皇，

道冠前玉，乘時撥亂，乾廓坤張。明明

景教，言歸我唐，翻經建寺，存蔑舟

航。百福偕作，萬邦之康，高宗黨祖，

更築精宇。和宮敞朗，遍滿中土。真道

宣明，式封法主，人有樂康，物無災

苦。

玄宗敢聖，克修真正。御膀揚輝，

天書蔚映。皇圖璀燦，率土高敬，府、績

咸熙，人賴其慶。

肅宗來復，天威引駕。聖日舒晶，

祥風掃夜﹔昨歸皇室，祇氛永謝。止沸

定塵，造我區夏。

代宗孝義，德合天地，開貸生成，

物資美利，香以報功，仁以作施﹔暢谷

來威，月窟畢萃。

建中統極，聿修明德，武肅四漠，

文清萬域，燭照人隱，鏡觀物色，六合

昭蘇，百蠻取則。

道惟廣兮應惟密，強名言兮演三

一，主能作兮臣能述，建豐碑兮頌元

士
口 大唐建中二年，歲在作聾，太簇月

七日，大耀森文日建立，時法主僧寧恕

知東方之景眾也。

朝議郎前行台州司士參軍昌秀巖

書。

因景教碑文為景淨所「述」’那

末，在此再按佐伯好郎博士，將景淨的

文件簡介如下，雖然尚未能確定這些作

品，是否全屬景淨。

關於景淨，方豪神父寫說：「景j乎

不但是景教碑文的撰述者，根據碑上的

敘利亞文，他還是「省主教

(Korepiskopa）兼中國總監督」。三威蒙

度讚的尊經部分，列有三十五種經目

錄，目錄後有按語說：「謹按諸經目

錄，大秦本教經都五百三十部．．．．．．房玄

齡、魏徵宣譯奏言﹔後召本教大德僧景

淨，譯得已上三十部卷」。所以景淨實

是景教的譯經專家，貢獻極大」（見方

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傅，景淨）

3.1 景淨的文件

今將景淨的文件簡介如下：

3.1.1 景教碑（見上）。

3.1.2 志玄安樂經（殘卷）

今藏於日本。此卷內容所述，為耶

穌在納匣肋對眾所說諸訓語。此卷或與

景教碑同一時期寫成。此經一再引用

「無欲」、「無為」、「無聞」等詞，可

能受了道教的影響。

3.1.3 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殘卷）

此卷發現後，初歸李盛鐸，曾以其

前十行，傳鈔印行。其後李氏所藏寫

卷，多為日本小島靖君所f莓，於民圓三

十三年在天津清理，復見此經之最後三

十行，合前傳十行，共為六百三十三

字。佐伯好郎曾為撰作解說。以卷末有

「閒元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法徒張駒，
傳寫於沙州大秦寺」等語，知其經蓋在

開元五年（公元 717 年）以前所譯成，

當非景淨所手譯者。大要與瑪竇福音第

五章相似。

3.1.4 大奏景教大聖通真歸法讚（抄卷）

據佐﹛白好郎考證，此讚即景教徒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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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顯聖容日的讚美詩。此卷以卷未曾

署「沙州大秦寺法徒素元定傳寫教

讀」﹔又另記：「閒元八年五月二日」’

可知其產生年代在開元八年（公元 720
年）以前，故亦非景淨的作品。

3.1.5 大秦景教三威要度讚（抄卷）

此卷為伯希和（P.Pelliot）於敦煌石室

所發現，今藏巴黎國民圖書館。文字為

七言詩，是一種榮頌詩而雜以謝恩詩，

有如我教彌撒中所誦的榮福經。「三

威」即今所稱「三位一體」之唯一真神，

「蒙度」即仰望救贖意義。佐伯好郎謂

「威蒙度」為敘利亞文“imunda”譯音，

即「洗禮」之意。實捨近而求遠。此讚
詩，意義真切，音節鐘鏘，其修辭與大

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並序相仿，大抵亦

為景淨等於建中二年（公元 781 年）左

右所譯製。

3.1.6 尊經（抄卷）

此卷接寫於「三威蒙度讚」後，而

不為獨立形式。以其所列「敬禮」者有

三位一體之真神，與瑜罕難（宗徒若

望）等二十二法王，及常明皇樂經等三

十五種經名，知其為一種舉行禮拜儀式

時之位牌，亦如佛教之敬禮佛（諸

佛），敬禮僧（聖賢）、敬禮法（諸經）。

此「尊經」所列應為敬禮之三十五經，

不能一一驢列，僅按楊森富先生的意見

一一筆者欽佩楊先生的熱誠，但並不完

全贊同他的意見，列舉聖經書名如下：

天寶藏經（聖詠集）、多惠聖王經（達

味聖詠）、阿思（恩）農利容經

( Euangelion福音）、渾元經（創世紀）、

傳化經（宗徒大事錄）、寶路法王經（保
祿書信）、牟世法王經（出谷紀）、伊

利耶經（厄里亞書，可能是列上下有關

厄里亞的記錄）、過拂林經（厄弗所

書）、歐真經（默示錄）。此外，值得

注意的是，「尊經」所列舉的書目中，

尚有屬於摩尼教的三本經典，即三際

經、寧思經和四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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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豪神父對景淨譯經的貢獻下結論

說：「現存景教經典有下列八部： (I)

序聽迷詩所經第一﹔（2）一神論，包括

喻第二、一天論第一、世尊布施論第三

等三短文﹔（3）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

(4）尊經﹔（5）大秦景教宣元本經﹔（6)

志玄安樂經﹔（7）大秦景教大聖通真歸

法讚﹔（8）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

以上尊經是一種書目方式，或不能

單獨稱為經﹔宣元本經和宣元至本經，

恐是一經異稱。．．．

在尊經所列景淨已譯經目中，是有

以上所列第五、第六兩經的，其餘一神

論所包括的三種，以及大聖通真歸法

讚，無法決定譯者為誰。景淨己譯經目

中有一部三威讚經﹔大約即是三威蒙度

讚﹔如此說來，現存景教經典中，可能

大部分都出於景淨之手。但由於譯名和

文體的歧異，也可以肯定的說，至少現

存景教漢文經典，不可能全部出於一人

之手﹔可是除了景淨一人之外（筆者

加：阿羅本），我們再也找不到第二個

景教徒，是確定譯過經的」（見方豪中

國天主教史人物傳，景淨）

3.2 外語文件

除上述以中文所寫的景教文件外，

尚有幾種以外語寫成的文件，與中國景

教極為有關者：

3.2. l 清雍正五年（公元 1727 年），耶

穌會會士梅若瑟（ Joseph de 

Mailla）於北京鉅霞劉某家所發現

之景教徒必攜敘利亞文古抄本，

其內容為新約中之金句摘錄，與

景教寺院禮拜時所用的祈禱文，

及景教大德所作的詩歌等。見佐

伯好郎著北京宮城午門樓上所發

現之敘利亞文古鈔本考（文見日

本東方學報，東京第四冊，昭和

八年（公元 1933 年）出版）
3.2.2 李庫克（ Albert von Le Coq）於

1904年至 1906年，在新疆等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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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的各種語文抄本中，有敘利

亞文的景教祈禱書斷片四葉。此

類祈禱書，經學者考證，殆為第

九世紀末或十世紀初期的遺物。

文見佐伯好郎著北京宮城午門樓

上所發現之敘利亞文古鈔本考。

3.2.3 在午門樓上所發現的敘利亞文前

後唱詠集抄本，全本共八葉，合

十六面，為景教教徒舉行禮拜時

應用的詩歌。

3.2.4 元代景教大德西行偉蹟記，即關

於中國景教二大德司馬（ Rab ban 

Bar Sawma）與馬可（Markos）二人

敘利亞文的史傳。司馬與馬可，

自北平西行，至伊兒汗國，欲更

至耶路撒冷，參禮聖蹟，及馬可

繼屯哈（Mar Dench）為聶派教務大

總管，與司馬奉伊兒汗國阿魯、渾

汗之命出使東羅馬，與羅馬教皇

法廷，並晉見英法諸國玉等事

蹟。以上諸節，詳見羅香林著唐

元二代之景教三十一至三十八

頁。

4. 中國景教的教儀、教規與組織
今按我國史學權威方豪神父對此問

題的研究，節錄如下：

景教碑有「經留二十七部」之語，

此與天主教現用新約卷數相符。聶斯託

利派之新約，原為二十二卷，唯亦有一

時期作二十七卷。且亦設像，景教碑述
貞觀詔，所謂「遠將經像，來獻上京」

是也。

景教經典傳世者絕鮮，然景教碑有

「翻經書殿」、「翻經建寺」諸語，足見

譯經之盛。「三威蒙度讚」之尊經部

分，列經三十五種，目錄後有按語曰：

「謹按諸經目錄，大秦本教經都五百三

十部，並是貝葉梵音。唐太宗皇帝貞觀

九年，西域大德僧阿羅本，屆於中夏，

並奏上本音。房玄齡、魏徵宣譯奏言﹔

後召本教大德僧景淨，譯得已上三十部

卷﹔餘大數具在貝皮夾，猶未翻譯」

三十部卷舉成數也﹔目錄實得三十五

卷﹔茍目錄內之「三威讚經」’非即「三

威蒙度讚」’則得三十六卷。而「序聽
迷詩所經」亦不見於目錄。諸經咸詰屈

晦澀，不如景教碑之淵雅，可知碑文必

經國人潤色也。
至於景教教規，則現存史料中，僅

可見教士之規律與生活方式及一部分教

儀，教徒之奉教事E簣，則不可知。教士

概須落髮留鬚，不畜奴縛，不積財貨﹔

每七日禮拜一次，每日為存亡誦經七
次﹔行禮必向東方，擊木為號﹔行洗

禮，敬十字。教士則分「清節達娑」與

「白衣景士」二者，前者為按規常居修

院之修士（Monk），後者即今稱「在俗司

鐸」（Secular Priest）······。
當日中國之景教主教與司鐸’似皆

有家室，景教碑敘利亞文題名，固明言

行通為司鐸彌利斯之子，而行通又有子

任六品修士也。

景教教士於宗教工課外，亦舉辦教
育及慈善事業，景教碑所謂「餒者來而

飯之，寒者來而衣之，病者療而起之，

死者葬而安之」是也．．．．．．。

至言唐代中國景教教會之組織，撰

景教碑之景淨，殆為最高領袖。漢文僅

稱為「僧」’敘利亞文則稱其「省主教兼
中國總監督亞當（Adam）司鐸」。亞當為

景淨原名，蓋景淨為中國北部教會之領

袖，而其地位則僅司鐸恆的isa）而兼省主

教（Korepiskopa）。波斯語 Sinestan 指中

國北部，與 Tocharistan, Pharsiskan 及

Kurdistan 同﹔總監督原作 Papas 0 然省

主教之上猶有宗主教（Patriarkis），僅一

人，即景教碑末所稱「法主僧寧恕知東

方之景眾也」。其人雖有漢名，未必在

中國也。敘利亞文則作「時眾司鐸之司

鐸’訶南尼蘇（Hanan-ishu）任加特利加

(Katolika）宗主教也」。

與景淨並稱省主教者，尚有行通、

業利及景通。皆以司鐸兼任。行通之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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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亞文題名為「希臘紀元 1092年，已故

吐火羅（Thahouristhan），大廈（Balkh）城

可鐸老彌利斯（ Mi Ii s ）之子，長安
(Khoumdan ，中古時敘利亞人及阿拉伯

人以此稱長安）京都省主教兼司鐸行通

(Yazedbouzid）豎立此碑，錦有救世主之

誡律及吾輩司鐸在中國帝王治下闡道事

蹟」。業利原名Gabriel ’稱司鐸兼六品

修士長（Arkediakon）兼 Khoumdan 及

Sarag 教會長。

稱主教（Episkopa）者一人，漢名曜

輪。又「六品修土長」二人，一曰玄

覽，一即業利。稱「六品修士」一人，

敘利亞名與景淨同，無漢名，為行通之

子。稱「司祭」（Mas Masia）者一人，曰

惠通。稱「司鐸」者三十一人，名不備

錄。稱修士（或譯書記 Ikhadaia）者四

人，日崇敬、延和，餘二人無漢名。博

士（Makrine）一人，即僧玄覽﹔守墓一

人，無漢名。唐代景教組織，蓋完全仿

敘利亞教會之規制也。

漢文名銜可考見者：「上德」及「大

德」一人（阿羅本）﹔「大德」一人（及
烈）﹔「僧」及「大德」一人（估和）﹔

「僧」及「僧首」一人（羅含）﹔「法主

僧」一人（寧恕）﹔「寺主僧」一人（業

利）﹔餘俱簡稱「僧」。唯碑側題名有

耶俱摩稱「老宿」。賜紫製娑者二人（伊

斯、業利）﹔有官銜者二人：伊斯為金

紫光祿大夫同朔方節度副使試殿中監，

業利則為試太常卿。唯漢名多屬尊稱，

與教中品級無關。欲知景教組織，應以

敘利亞文為準也。

計碑中敘利亞名教士七十七人，僅

十人無漢名﹔而阿羅本、羅合、 f古和、

普論、伊斯等五人無敘利亞名。共計有

名可稽之教士得八十二人。敘利亞文題

名中，有四人稱「司鐸兼修士」’則其

他或皆為「在俗司鐸」也。

唐代景教與政治之因緣至深，阿羅

本入京，帝使宰臣郊迎﹔入宮召見，在

大內譯經問道﹔倍和之來，入觀至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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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烈亦以朝貢為名而來﹔其傳授也，奉

特詔許可﹔長安義寧坊之寺，即出於敕

建﹔高宗於各州設置景寺，肅宗則於靈

武等五郡重立景寺。其後朝廷更命在寺

壁摹繪帝像﹔﹔玄宗則令寧國等五王（即

帝之一兄四弟）親詣教堂行禮。天寶

初，又令大將軍高力士以太宗、高宗、

睿宗、中宗、玄宗五帝之寫耳，送寺安

置。．．．．．．凡此，胥當時景教士以為榮寵

者，而不知宗教之莊嚴己因是失墜。趙

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景教之隨唐、

宋易代而銷聲匿跡，其主要原因，即由

其依附政治也」。見方豪著，《中西交

通史﹜第二冊， 223-227 頁。

結論

Wieger 神父在其所著的中國宗教信

仰與哲學思想史內 ( Histoire des 

Croyances Religieuses et des Opinions 

Philosophiques en Chine） ，對景教在中

國傳教活動的評語，依筆者看來，未免

言過其實，好似景教教徒故意未曾將基

督聖教的完整教義介紹給中國。其實，

每位傳教土，無論是主教或司鐸或傳教

員，都會有一種心有餘而力不足之感，

正如聖保祿宗徒所說的：「我們是在瓦

器中存有這寶貝」（格後 4:7 ），更何況

這批初期傳教士，由遠遠的西方色霎基

雅特息豐或波斯而來，經過亞細亞高

原，帶著聖堂用具以及相當多的書籍，

連天書一一聖經也包括在內，來到中國

即著手翻譯，並且在組織上與母教會也

無多大區別，是以筆者認為這批初期傳

教士不但在天主前有其功勞，即在中國

教會亦有不可浪滅的功績。

至於景教碑，由基督聖教歷史立場

來說，筆者認為：此碑在阿伯爵碑文

(Epitaphii日n Albercii Hieropolitani）之
後，是全世界基督聖教最寶貴的紀念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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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引用經書簡字表

附錄 1

北
納
米
鴻
哈
索
蓋
匣
拉

瑪
谷
路
若
宗
羅
前
後
迦
弗
斐
哥
前
後
前
後
鐸
費
希
雅
前
後
一
二
三
猶
默

格
格
得
得
弟
弟
伯
伯
若
若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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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

亞北底亞

約納

米該亞

納鴻

哈巴谷

索福尼亞
哈蓋

區加利亞

瑪拉基亞

瑪竇福音

馬爾谷福音

路加福音

若望福音

宗徒大事錄
羅馬書

格林多前書

格林多後書

迦拉達書

厄弗所書

斐理伯書

哥羅森書

得撒洛尼前書

得撒洛尼後書

弟茂德前書

弟茂德後書

弟鐸書

費肋孟書

希伯來書

雅各伯書

伯多祿前書

伯多祿後書

若望一書

若望二喜

若望三書

猶達書

默示錄

創
出
肋
戶
申
蘇
民
盧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多
友
艾
上
下
約
詠
鐵
訓
歌
智
德
依
耶
哀
巴
則
達
歐
岳
亞

撒
撒
列
列
編
編
厄
厄
加
加

舊約
創世紀

出谷紀

肋未紀
戶籍紀

申命紀

若蘇厄書

民長紀

盧德傳

撒慕爾紀上

撒慕爾紀下

列王紀上

列王紀下
編年紀上

編年紀下

厄斯德拉上

厄斯德拉下（乃赫米雅）
多俾亞傳

友弟德傳

艾斯德爾傳
瑪加f白上

瑪加伯下

約伯傳

聖詠集

簽言

訓道篇

雅歌

智慧篇

德訓篇

依撒意亞

耶肋米亞

耶肋米亞哀歌

巴路克

厄則克耳

達尼爾
歐瑟亞

岳厄爾

亞毛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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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歷代大司祭一覽表

1. 由建立亞郎司祭職至充軍期（公元前 1250 - 587 年）

有關這時期的大司祭，見於聖經中者，有兩個譜系：即編上5:27-6: 1 ，和厄上7:1-5 。

這兩個譜系都不完全，只記載了重要和著名的大司祭。其餘從略。黑體字排印者為大司祭，

其餘為大司祭家屬。

肋未

革爾雄 刻哈特 默辣黎 編上 5:27 ﹔ 6:1 。

阿默蘭依茲哈爾赫貝龍鳥齊耳編上5：詣， 6:3 。

「一一「
亞郎梅瑟編上 5:29 。

納達布阿彼胡厄肋阿匣商依塔瑪爾編上 5:29﹔也 6:23 。

丕乃哈斯編上5:30：，出 6:25 。

阿彼叔亞編上5:30﹔厄上 7:5 。

步克 編上5：訓，厄上 7:5 。

烏齊 編上5:31 ﹔厄上7:4 。

則辣希雅編上5:32﹔厄上 7:4 。

默辣約特編上5:32：，厄上7:3 。

阿瑪黎雅編上5:33﹔厄上 7:3 。

阿希突布編上5:33﹔厄上 7:3 。

區多克 編上5: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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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里撒上 1 4 。

屬弗尼丕乃啥斯撒上2:22-4:22 。

阿希突布撒上 14:3 依加波得撒上4:21 。

阿希雅繳上14:3 阿希默助客撒上22:9-19 。

約櫃在培肋舍特地方

七個月（撒上 6:1)

後又在克黎雅特耶阿

陵二十年（撒上7:2 ）。

厄貝雅塔爾撒上22:20﹔谷2：詣。



附錄2 歷代大司祭一覽表

達味從巴阿拉（即克黎雅特耶阿陵）把約櫃搬回達味城時（撒下6），區多克和

厄貝雅塔爾也在抬約櫃的可祭群中（編上15:1 卜15 ），他們都稱為司祭（撒下的：

35﹔ 20:25 ）。

阿貝沙隆造反時，達味離開聖城逃命，匣多克和厄貝雅塔爾，按照達味的吩咐，

仍留在京內，暗地派遣他們的兒子阿希瑪茲和約納堂，給達味傳報消息、（撒下的，

17:15 23）。

達味老年，阿多尼雅謀輩革奪撒羅滿的王位時，值多克仍忠、於達味，厄貝雅塔爾卻

支持阿多尼雅（列上 1:1-10）﹔結果，被撤羅滿革除司祭職（列上 2:26,27 ）。

從此，厄里家族的司祭消滅，應驗了上主的話（撒上2:27-36）。陸多克遂成了

唯一的大司祭。

阿尋瑪茲 撒下 15:3
悶匣黎雅第一 編上 5:35 。

阿噶黎雅 約公元前853 年，在約沙法特為王時，任大司祭職（編下 19: 11 ）。

約雅遠 是阿塔里雅及約阿士在位時的大司祭（繃下 22﹔ 23 ），享年 130 歲

（編下 24:15)

則加黎雅 是約雅達的兒子，或許也是大司祭，於公元前819-805年間，為約阿

士所殺（編下 24:20-22﹔瑪 23:34,35)

約啥商 編上5：兒，約在公元前 800年，當大司祭。

阿世黎雅第二 編上5:36 。在烏齊雅為王時任大司祭，供職於耶路撒冷聖殿（編下2p:16-
23 ），約在公元前750 年。

鳥黎雅 約公元前732年，在阿哈次為王時，任大司祭職（列下16:10-16 ）。

阿區黎雅第三希則克雅為王時任大司祭職（編下31: 10, 13 ），約在公元前727年。

阿瑪黎雅 編上 5:37﹔厄上 7:3 。

阿希突布 編上 5:37：，厄下 l 1:11 ° 

︱ 默辣約特 編上9:11 ﹔厄下 11 :11 ° 

區多克 編上 5:38 厄上 7:2 。

j少隆 編上 5:38 ﹔厄上 7:2 ，又名默叔藍（編上 9:1 l，厄下 l 1: 11 ）。
希耳克雅

阿」黎雅第四
色辣雅

編上5:39﹔ 9: 11 。於約史雅為王 18 年，即公元前621 年任大司祭職（編

約區達克

~T 

下34:9 28 ）。

編上 5:39﹔ 9:1 l 。

編上5:40 。公元前587年，巴比倫王拿步高攻陷耶路撒冷時，將他與副大

司祭責法尼雅和幾個軍政要人，處死於黎貝拉（列下25:18-21 ﹔耶52:24-
27) 

於公元前 587年，被拿步高榜往巴比倫（編上 5:40,41 ）。

充軍期間，大司祭戰中斷約 50年之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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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充軍期後至瑪加伯時代（公元前 538-159 年）

布史

豆
金
雅

叔
︱
︱
︱
↓
雅
肋

耶
約
厄

約雅達

教尼雅

義人息孟

厄肋阿匪幫

默納舍

教尼雅第二

息孟第二

致尼雅第三

約叔亞

默乃勞

阿耳基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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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約區達克的兒子，與則魯巴貝耳由充軍地一一巴比倫一一同回耶路撒

冷。九約由公元前538至520年，任大司祭職（厄上2:2﹔ 3:2﹔蓋 1 汀，區

3:1; 6:11 ）。

厄下 12:10,12 。供職於波斯王阿塔薛西斯時代（公元前 465-423 年）。

厄下 3:20; 12: 10; 13:4,6,7 。在阿塔薛西斯為王第20年，即公元前445

年供職，直至公元前433 年（厄下 13:6 ）仍在職。

厄下 12: 10 。因他的一個孫子娶了外邦女子為妻，遂為乃赫米雅所驅逐

（厄下 13:28 ）。

厄下 12:11 ，或稱約哈南，厄下12：泣，23 。公元前411 年作大司祭，在阿

塔薛西斯二世（公元前404 359年）為王時，因懷疑他的兄弟圖謀大司祭

職，犯了殺弟之罪。

厄下 12:11 o 亞歷山大大帝於公元前332年，巡視耶路撒冷時，他已是大

可祭。大約在大亞歷山大逝世那年（公元年 323 年）去世。

任職於公元前323-300年，與斯巴達王阿勒烏二世（公元前 309-265 年）

同時（加上 12:5 23) 

是教尼雅的兒子。

是教尼雅的兒子，與拉哥朝的仆托肋米二世（公元前285-246年）同時。

是厄肋阿區藏的叔父。

是義人息孟的兒子，與拉哥朝仆托肋米三世（公元前246-221 年）同時（德

50:1) 

是放尼雅第二的兒子（德 50: 1-21 ）。

是息孟第二的兒子，與色霎苛四世（公元前 187-175年）同時。任職時期

為公元前 198-172 年（加下 3:1-4:38 ﹔ 15:12 16﹔達 9:25 27 ）。

是，自孟第二的兒子，取名雅松﹔在安提約古四世即位時（公元前175年），

以非法手段，竊奪了他哥哥放尼雅第三的大司祭職位。但約3年後（公元

前 172 年），他的大可祭職位，又被默乃勞奪去（加下 4:7 26) 

又號放尼雅，息孟第二的兒子。任職 10年（公元前 172-162年），死於

火刑（加下 l 3: 1-8) 

又名雅金或約雅金，是亞郎的後裔，曾在默乃勞以後當大司祭﹔但因不虔

敬，被瑪加伯革職（加下 14:3,7 ）。後再由色宴苛王朝德默特琉一世（公

元前 162-150年）立為大司祭，時為公元前 161 年（加上7:5-9,26-50﹔加

下 14:14-15:38 ）﹔任職 3年，死於急症（加上 9:54-57 ）。

一一此時，大司祭職又中斷7年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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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瑪加伯時代掌政教大權的大司祭（公元前 152-37 年）

約納堂 又名阿弗斯，是瑪塔提雅的幼子（加上 2:5 ）。其兄猶大瑪加伯於公元前

161 年死於戰場後，猶太人民選他作領袖（加上 9:23-31 ）。公元前的3

年，亞歷山大巴拉與德默特琉一世（公元前 162 150年）爭取敘利亞王位

時，立約納堂為大司祭，為獲得他的支持（加上的：4，此，21 ）。約納堂任

職 11 年。公元前 142 年，於巴斯加瑪城附近為特黎豐所殺（加上 12:39-

48﹔ 13:12-23 ）。

息孟 又名塔息，是瑪塔提雅的次子（加上 2:3 ）。約納堂被捕後，猶太人民一

致擁護他為領袖（加上 13:1-9 ）。公元前 142年，又被推舉為大司祭（加

上的：41 ﹔ 14:41 ，妞，47﹔ 15 汀，2），在任8年。公元前 135 年春，為仆托

肋米所害（加上 16:11-16)

若望做爾卡諾 是息孟的兒子。公元前 142年被其父委為全軍統帥（加上 13:53 ），開創

了阿斯摩乃王朝。息孟死後（公元前 135 年），繼任為大哥祭，為期 30

年卒，於公元前 105 年。

阿黎斯托步羅 是若望依爾卡諾的兒子，任職 1 年（公元前 104 年）。

亞歷山大雅乃烏斯也是若望依爾卡諾的兒子，任職 27 年（公元前 103-76 年）。

依爾卡諾第二 是亞歷山大的兒子，初次任職9年（公元前76-67 年）。

阿黎斯托步羅第二也是亞歷山大的兒子，任職3年又 3個月（公元前的－63 年）。

依爾卡諾第二 再次任職凡24 年（公元前的－40年）。

安提哥諾 是阿黎斯托步羅的兒子，任職3年又3個月，直至大黑落德、接管耶路撒冷

（公元前 37 年）

4. 由大黑落德接管聖城至提托毀滅聖城（公元前 37 一公元 70 年）

這期間的大可祭共有 28位一一

( 1 ）由大黑落德（公元前 37-4 年）委任的：

哈納乃耳 拉丁音譯作阿納乃路。

阿黎斯托步羅 是依爾卡諾第二的孫子，約在公元前 35 年任大司祭，任職 1 年。

哈納乃耳 再任大司祭。

耶叔亞 是法貝特的兒子。

息孟 是波厄托的兒子。任職時期，約自公元前24至公元5 年。

駕弟亞 是德教斐羅的兒子，波厄托的女婿。

約阿區爾 也是波厄托的兒子。

(2）由阿爾赫勞（公元前4 一公元6年）委任的：

厄助阿區爾 是波厄托的兒子，在任不久。

耶叔E 是息耶的兒子。

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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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敘利亞總督季黎諾（公元令12 年）委任的：

亞納斯 又名亞納奴斯，是舍特的兒子，公元6或7年上任（路 3:2 ），公元 15

依市噶耳

厄肋阿區商

息孟

蓋法

約納堂

德教斐羅

息孟康特辣

噶弟亞

尼里約乃

若瑟

阿納尼雅

依市瑪耳

若瑟

亞納斯

耶叔亞

耶叔亞

瑪弟E

j去納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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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為格辣托所廢（若 18:13,24 ）。

(4）由猶太總督格辣托（公元 14-25 年）委任的：

是法彼的兒子，在任為期甚短。

是亞納斯的兒子，任職 1 年。

是加米托的兒子，任職 l 年。

是亞納斯的女婿，任職時期約自公元 18-36年（若 18:13 ）。

(5 ）由敘利亞總督威特里約（公元 35 39年）委任的：

是亞納斯的兒子，任職於公元 36年。

也是亞納斯的兒子，任職於公元 37 年。

(6）由黑落德阿格黎帕一世（公元41·44 年）委任的：

是波厄托的兒子。

是亞納斯的兒子。

是康特辣的兒子。

(7）由卡耳齊斯王黑落德（公元41-48 年）委任的：

是加米多的兒子。

是乃德貝的兒子，約在公元48年為黑落德所委任。 4年後，曾一度統敘利

亞總督雇瑪諾解送羅馬，但因阿格黎帕從中輯旋後，獲得自由，重回耶路

撒冷。他曾在公議會命人掌擊聖保祿（宗23:2-5 ）﹔後又在斐理斯總督前

控告他（宗24:1-8 ）。約在公元59年，被阿格黎帕革職，公元的年9月，

被刺身亡。

(8）由黑落德阿格黎帕二世（公元 53-93 年）委任的：

是法彼的兒子，曾在羅馬作質。

又名加彼，是前大司祭息孟的兒子。

是亞納斯的兒子，於公元 6年任職3個月。

是丹乃約的兒子。

是加瑪里耳的兒子。

是德敷斐羅的兒子，任職公元 65 年。

(9）戰爭期間由民眾選舉的．

亦名法尼雅斯，是撒慕爾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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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3 聖經與世界大事年表

(1）宇宙與人類的起源（創 1-1 l 章）

公元前 聖經 近東其他民族 中國

可 天主創造宇宙及人類。 史前時代。 史前時代。

人類犯罪，原始福音（創 石器時代。

1 3 ）。

4000 人類的各種發明（創 4: 原始史﹒發明陶器、銅 三皇五帝的傳說中已記

16-22 ）。 器、持獵、畜牧及農 載．漁獵、畜牧、農

業。 業、工藝（陶器、銅

器）相繼興起。

3000 巴力斯坦：古銅器時 有史時代．文字的發

代，由 3100 至 2100 明，銅器的使用。

年。 埃及大金字塔朝代建

客納罕人居於巴力斯 圈，定都於門非斯。

t日。

2750 叔默爾人、亞述人分建

城邦：巴比倫建國

(2750 ）。

黃帝軒轅氏（ 2674)

倉頡造字。

少臭金天氏（ 2574 ) 

擷頂高金氏（ 2490) 

帝學高辛氏（ 2412)

埃及中王朝時代（ 24{沁）。

帝摯（ 2342)

唐堯紀元（ 2333) 

亞巴郎的祖先居於美索 世界各地洪水傳說。 虞舜紀元（ 2233) 
不達米亞，遊牧丟面

生。

閃族遷往排尼墓。 夏禹紀元（ 2183) 

阿利安人移居波斯及瑪 少康中興（ 2056)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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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聖祖時代（創 l2c50 年）

公元前 聖經 埃及 近東其他民族 中國

2000 埃及第十二朝代興 阿摩黎人侵入美索

J.L 0 不遠米亞，首

建瑪黎，後建

亞述及巴比倫

國。

1900 埃及帝國國勢及於

敘利亞、烏加

黎特及巴力斯

士日 。

1850 亞巴郎離烏爾，移 埃及古文學黃金時 巴比倫第一王朝興

居客納罕地（創 代。 起。

12) 

榮（ 1804 ）在位53

年，為成湯所

滅。

1800 依撒格。 赫特帝國興起。

1775 雅各伯。 第十三朝代輿立。 哈慕辣彼制定法

典。

【商】成湯在位

(1751) 

大甲在位（ 1738)' 

伊尹｝.，）保衡。

1730 希克索斯人侵入下

埃及。

巴比倫第二王朝興

起。

1630 以色列人僑居埃

及。

1600 埃及第十七朝（代 赫特帝國逐漸強

底比斯朝）逐希 盛。

克索斯人，建

立新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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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梅瑟至若蘇厄時代．的00 1200 （出、戶、申、蘇）

公元前 聖經 埃及 近東其他民族 中圓

1500 新銅器時代。 埃及第十八朝代。 赫特王侵入敘利亞 般庚元年(1398 ）。

佔領客納罕及敘利 及巴比倫。 殷商後期開始。

亞。 巴比倫第三王朝興

起。

克里特島人稱霸海

上。

1400 阿瑪爾納函件。 與米塔尼人交戰， 赫特人與米塔尼人 殷虛文化（包括甲

而後言和，阿默諾 交戰。 骨文與僻靜。）

非斯（ 1370-1352) 

建立阿東（日神）

敬禮。國勢漸衰。

1350 烏加黎特文件。 赫特帝國極盛時

代。 小乙在位(1349 ）。

武丁在位（ 1339 ）。

色提一世（ 1317-

1301) 

1300 以色列人在埃及受 與赫特帝國交戰而

奴役，建默色斯 後言和。

城。

亞述征服米塔尼 祖甲在位（ 1273 ）。

1250 梅瑟率以色列人出 人。
埃及，登乃山受十

誠。 廈辛在位（ 1240 ）。

培肋舍特進侵小亞 庚T在位（ 1234 ）。

默乃弗大（ 1232- 細亞。 商朝衰微。

1224 ）碑文記載戰 培肋舍特人侵入巴

1230 若蘇厄率以色列人 勝「以色列子民」 力斯坦沿海地帶。 商武乙在位

佔領巴斯坦 事。 (1226 ）。

( 1230-1200 ）。

1220 

1200 埃及第二十朝代，

與培肋舍特人交

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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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民長至撤羅滿時代： 1200-931 （民、撤、列上 1-1 l ﹔編上 9-29 ﹔編下 1-9)

公元前 聖經 埃及 近東其他民族 中國

1200 

1125 德波辣及巴辣克戰 埃及國勢衰微。

勝客納罕人。

周武王興師伐衍，

獲勝，約自焚死，

商亡，武王即位，

國號周 (1111 ）。

1100 亞述建帝國，提革 周成王在位

拉特丕肋色爾一 ( 1097) ，周公旦

世。 輔政。

1050 培肋舍特人在阿費 埃及第二十一朝代 亞述國勢衰弱，阿

克大敗以色列人。 興起，以塔尼斯為 蘭諾王國（大馬士

大司祭厄里摔死。 京都。 革、詐巴、哈瑪

特、巴比倫）興

起。

撒慕爾民長 衛納蒙彼布羅斯

( 1040 ）。 （草巴耳）遊記。 周昭王三年

建聖所於史羅。 ( 1039) 

1030 撒烏耳建立王圈，

戰勝阿孟人及培肋 周昭王十三年

舍特人，陣亡於基 ( 1029) 

耳波亞山。

1010 達味繼撒鳥耳為

玉，征服四方，莫 瑣羅亞斯德創立祇

都耶路撒冷，為以 教（ 1000) 昭王穆王年間。

色列民族最盛時 周共王二年

代。 ( 981) 

970 撒羅滿王，建聖殿

於耶路撒冷，振興

工商業（ 970-

931) 

950 大馬士革王勒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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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猶大以色列南北二國時代： 931-921 （列上 12-22 章﹔列下 1-17 章﹔編下 10-28 章）

公元前 聖經 埃及與近東各民族 中國

南國猶大 北國以色列 埃及第二十二朝代 懿王孝主年間。

931 I. 勒哈貝罕在位 I. 雅洛貝罕在位 (945-724) ' 

十七年（931- 22 年（ 93 卜 定都步巴斯特。

913 ）。史沙克 910 ），定都提 史沙克當政。史

攻陷耶路撒 爾恆。 沙克進侵巴力斯

冷。 在丹及貝特耳二地 士日 。

各置金牛一。

913 2 阿彼雅在位3年

(913-911) 

910 3. 阿撒在位 41 年 2. 納達布在位 20 大馬士革王本哈達 孝王命申侯伐西

(911-870 ）。創 年（ 910-909 ）。 得一世。希臘 我。

除國內一切偶 3 巴厄沙在位 24 荷馬時代。 周夷王在位16年。

像，與阿蘭王 年（ 909-886 ）。 排尼基人將字母傳

聯盟，以禦以 雅洛貝罕家族盡 入希臘。

色。 被屠殺。

886 何撒 26年， 4 厄拉在位 2 年

( 886-885 ）。

885 阿撤 27 年， 5. 齊默黎在位 7 亞述王亞述巴尼帕

日，因革命軍 耳二世（ 8 8 3 

起，縱火自焚 859）重振國勢。

而死。

6. 殼默黎在位 12

年（ 885-874 ）。

定都撒瑪黎雅， 埃及日漸衰微。

881 阿撒 31 年。 統治摩阿布。

874 阿撒 38 年。 7. 阿哈布在位 22

年（ 874-852) ' 

納教外女子依則

貝耳為妻，建廟

字，敬奉巴耳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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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與厄里亞先

知為敵。

870 4. 約沙法特在位25 埃及分裂為許多小

年（攝政期在 國，至750年，

內， 870-848)' 丕安基統一，

對以色列過於示 建為大國，建

弱，控制厄地 都納帕達（厄提

區。 約丕雅。

853 約沙法特 17 年。 8 阿哈齊雅在位2

年（ 853-852) ' 

敬拜邪神。厄 大馬士革王本哈達 周厲王二六年

里亞被提升 得第二。 ( 853) 

天。 亞述王沙耳瑪乃色 西我入寇。

厄里安繼承先知職 三世立，於卡

位。 爾卡爾大敗十

850 約沙法特 18 年。 9. 耶屬蘭在位 12 二王子（本哈達

5. 約蘭在位 8 年 年（ 852-841)' 得三世及阿哈

( 848 841 ) 聯猶大厄東攻擊 布在內）

容許巴耳的崇 摩阿布王默沙。 摩阿布王默沙及其

拜。 耶屬蘭及其家室均 碑刻。

厄東獨立。 為耶胡所殺 c

841 6 阿哈齊雅在位 l 10. 耶胡在位 28 大馬士革王哈匣

年，為耶胡所 年（ 841-814)' 耳，為沙耳瑪乃

獄。 殺依則貝耳，消 色第三戰敗。 周召二公行政，號

7. 阿塔里雅太后 滅巴耳敬！禮。 沙耳瑪乃色三世與 日共和（ 841 ）。

(841 835) ' 大馬士革王哈匣耳 哈匣耳交戰。

殺盡王室男 攻佔約但河地 排尼基人建迦太基

子，僅太子約 區。 殖民地於非

阿士得免於 洲。

難。

大司祭約雅達計殺

阿塔里雅。

835 8. 約阿士在位40 大馬士革王本哈達

年（ 835-796)' 得三世，為沙

重修聖殿。阿蘭 耳瑪乃色三世擊 王崩於長周公召

王哈恆耳攻佔 敗。 公奉太子清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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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特城。 位（ 828) 

814 1 l 約阿哈次在位 亞述內証。

十七年（ 814- 烏辣爾突背叛亞

798) 述。 周宣王命秦仲征西

大馬士革王本哈達 塞米辣米斯為亞述 主立，遺尹吉甫伐

得三世屢次犯 女王。 撮說（827)

境。 阿達尼辣黎二世立 命方幸﹔白j£荊蠻王親

798 9. 阿瑪責雅在位 (810 783) ' 伐徐戒（ 826 ）。

796 29 年（ 7 9 6- 12. 耶昌阿士在位 為阿蘭諸國盟

781 ？）征服厄 1 6 年（ 7 9 8 - 主（ 805) 

東，後為以色 783 ），戰勝大

列王擊敗，而 馬士革玉，得

主主黨殺死。 報父仇。

781 IO. 阿匣黎雅，又 13. 雅洛貝罕二世

名烏齊雅在位 在位41 年（ 783-

52 年（ 781- 743 ' ）政權臼 周幽王（ 781)

740 ？）重振國 強，版圖遼闊， 王納褒似（779 ）。

勢，實力達於厄 為以色列極盛 廢申后及太子宜

拉特。王病，太 代。 白，立褒似為

子約堂攝政。依 亞毛斯歐瑟亞二人 后（ 777)

撤意亞米該亞二 任先知識。 申侯率犬戒入寇，

人任先知職。 犬戒殺王，諸侯

拉丁人建立羅馬 立宜臼（ 771 ）。

城，羅馬王政 周平王（ 770 ），遷

時代始（753曰 都洛皂，東周

503 ）。亞述勢 始。

力衰弱。

750 14. 則加黎雅在位 厄特魯斯克民族興

半載（ 743) 起。

15. 沙隆在位僅一 希臘人殖民於黑海

740 11.約堂在位 16年 月（ 743) 及地中海沿岸。

(740-736) 16. 默納（7）在位十 埃及第二十二朝

年（743 738? ) （步巴斯特）與 晉侯封其弟成師於

曾給亞述王進 第二十三朝（底 曲汶（ 745)

貢。 比斯）交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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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阿哈次在位 16 17.培卡希雅在位2 亞述王提革拉特丕

年（ 736-721 或 年（ 738-737) . 肋色爾三世立

716 ？）大馬士 為培卡黑所獄。 (745 727 ）。

革王及以色列 18. 培卡黑在位6 在巴比倫為王時

王攻耶路撒。 年（ 737-732). 名普耳，他將所

其間亞述來 征服之地一律劃

犯，失去北部 為亞述行省，將

各地，後為昂 被f回恆的民族移

舍亞所殺。 往地處。

敘利亞厄弗辣因戰

事（734或732?)

732 依撤意亞宣布厄瑪 19. 屬舍亞在位九

奴耳預言。 年（ 732-724).

王以重金求得亞述 與埃及聯盟，

王的協助，佔 以圖脫離亞

領大馬士革、 述。亞述王沙 周平王四九年，魯

甘殺死勒斤。 耳瑪乃色興師 隱公元年。春秋

問罪，圍攻撒 編年，以此年為

瑪黎雅京城， 亞述王沙耳瑪乃色
始。春秋時代始

三年之久，城 五世立（726- (722) 

陷，以色列北 722) 

國遂亡。 亞述王撒爾貢二世

立（ 721-705)'

721 年攻指撒瑪

黎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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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猶大與埃及亞述各帝國時代： 721 715 （列下 18-25 章﹔編下29-36章﹔依索鴻哈則）

公元前 聖經 埃及 亞述與巴比倫 中國

南國猶大 埃及第二十四朝 撒爾貢大敗埃及法 周桓王（ 719)

721 13. 希則克雅在位 代，京都為塞 郎息貝於辣非

29年（ 721-693 斯。 雅。 衛州日于獄其君

或716-687?) 波科黎斯立（ 720 建科爾撒巴得宮於 (719) 

參加反亞述同 715) 尼尼微郊區。 宋公齊侯衛侯盟於

盟病而復愈， 埃及第二十五朝代 攻佔阿市多得 瓦霞，諸侯參

其權勢達於以前 （努比亞朝代－ (711 ）。 盟之始（ 715 ）。

之以色列，為一 715 ），沙巴卡 巴比倫對抗亞述而

熱心賢王。 統一埃及，即 獨立721-711 ）。 魯公子筆試其君隱

位為王（ 710- 散乃黑黎布為王 公（ 712 ）。

696 ）。 ( 704 681 ）。

700 文學復興（鐵 沙巴托卡為埃及王 703年厄耳式克

251) ( 696-685 ）。 戰役，佔領猶 楚熊通偕稱王號。

14. 默納舍在位55 提爾哈卡立（ 685- 大 46 座城，迫 周莊王（ 696) 

年（ 693-639或 664) 猶大進員。 齊襄公立。

687-642? ）敬 塔努塔孟立（ 664 南義大利希臘殖民

奉外教神祇， 656 ）。 地勢力甚盛

根編下33:1 l 曾 (700 ）。 齊桓公立，以管仲

被榜往巴比 散乃黑黎布這吉征阿 為相（ 685) 
倫。 刺伯（ 690) 周傳王（ 681) 

厄撒哈冬立（ 680

669 ），遠征埃

及（ 671 ），迫

使西方君王進

責，其中有默

舍。

663 埃及第三十六朝 亞述巴尼帕耳 問惠王十四年

代，以塞斯為京 ( 668-621 ）。 ( 663 ）。

都（ 663-525 ）。 亞述第二次遠征埃 晉獻公滅耿霍魏

仆撒美提科一世 及。毀滅底比斯 ( 661) 

640 15. 阿孟在位二年 (663 609 ），逐 京都（ 663) 管仲卒（ 645) 

( 639-638 或 64 亞述軍出埃及 與烏辣爾突及瑪 周襄王十二年

2-640?) ( 650) 待民族交戰。 ( 6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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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8 16. 約史雅在位31 巴比倫反叛 宋與楚戰於泓，

年（ 639 608或 (650 ），為亞 宋師大敗。

640-609 ？）為 述巴尼帕耳擊 ( 638 ）。

一賢聖君王﹔ 敗（ 648 ）。以

修聖殿時發， 後亞述攻擊厄

見申命紀，因 藍，滅其京都 晉文公立。王子

有宗教改革， 穌撒（ 640) 帶以狄入寇，

後與埃及王乃 再建尼尼微，創立 王出居於鄭

苛交戰時陣 大圖書館。 (636) 

亡。

索福尼亞（ 630 ）及 晉襄公敗秦師於

耶肋米亞（ 627) 設（ 627) 

任先知職。

625 納鴻任先知職。 埃及阻止叔提雅人 亞述提里拉尼立 秦穆公伐晉霸西

入侵。 ( 625-621 ）。 或（ 624)

巴比倫新王朝興立

( 625-539) , 

納波頗拉撒為王

(625-605) 

巴比倫與亞述交

戰，尼尼微被
攻陷，亞述帝

國滅亡

612 周匡王亢譯（612）。

609 17. 約阿哈次在位 埃及王乃苛（ 609- 周匡王匹向〈任炒）。

（堇三月（ 608), 593 ）。 周定王元年（fi后）。

為乃苛所廢， 楚莊王伐陸渾之

帶至埃乃’幽 我，觀兵周疆。

禁而死。立約 拿步高為巴比倫王

史雅之子厄里 ( 605-562) 

雅金為猶大 大敗埃及軍於

王，賜名約雅 加革米士。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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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約雅金在位十

一年（ 608 598 乃苛被拿步高逐出

或609-598) , 巴力斯坦（ 605-
因背叛巴比倫 604 ）。

而受懲罰。

600 19. 耶苛尼雅在位 拿步高大興土木。

僅三月（ 598)·

被拿步高擴往

巴比倫（第一次

大流徒），拿步

高立其叔父瑪

塔尼雅為自酋大

玉，賜名漆德

克雅。

20. 漆德克雅在位 楚敗晉師於£1l

十一年（ 598(7) (597) 
-587 ）。

耶肋米亞攻擊眾假 埃及王仆撒美提科

先知。厄則克 二世立（ 593-

耳預言耶路撒 588 ）。

冷滅亡。漆德

克雅背叛巴比

偷。

589 拿步高興師攻陷耶 埃及王易斐辣

路撒冷。 (588 569) 

587 南國猶大遂告滅 周定王二十年。

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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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猶大人民充軍時代 587-538 （依、耶、則、厄上、達）

~、兀－~自a。』 聖經 埃及 巴比倫與波斯帝國 中國

587 是年六、七月間， 周定王二十年。

耶路撒冷陷 周簡王元年（585 ）。

落，漆德克雅

王被擒。

稍後，乃步匣肋當

焚毀聖殿及宮

室，將大半猶大

人民據往巴比

倫，臨時派革達

里雅為猶太人首

領。革達里雅被 阿瑪息、為埃及王 出征阿瑪息、埃及王

殺？後，耶肋米亞 ( 569-525 ）。 (568且567 ）。

被帶往埃及（耶 厄威耳默洛達客立

42-43 年） ( 562-560) 

厄則克耳在充軍之 優待猶大王耶

地預言未來的 苛尼雅。

復興。 乃黎格里撒爾立

561 耶苛尼雅在巴比倫 希臘人民定居埃及 ( 559-556 ）。

恢復自由。 中部腦格拉提 拉巴史瑪爾杜克立

550 居魯士統一天下 斯。 (556 ）。 周靈王十五年，釋

後，依撒意亞先 猶太人居於塔弗乃 納波尼杜立（ 555 迦牟尼生（557 ）。

知的門生引申大 及厄肋番廷。 -538），退居泰 靈王三一年，孔子

先知的預言，以 希臘殖民﹝布小亞 瑪，太子貝耳 生於魯、（ 551 ）。

安慰充軍的同 細直沿岸 沙匣攝政。 周景王元年（到4）。

胞，並預告即將 ( 545) 居魯士創立波斯帝

回國復興（依 國（ 559-529) , 

40-56 66年）。 先後征服瑪待

(552）、里狄雅

(546 ）及巴比倫

(539) 

538 居魯士論令釋放以 仆撤美提科三世 巴比倫帝國滅亡。

色列人民回歸祖 (525 ）。

國（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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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波斯帝國至亞歷山大大帝時代： 538-323 （厄上下、養、匣、拉、達、加上下）

公元前 聖經 波斯蒂圓 中國

539 539 年居魯士攻佔巴比倫，釋放被擴 周景王六年。

到巴比倫的各國人民。

538 居魯士下詔’恩准 鄭子產作邱賦。

猶太人民回國。

舍市巴臣奉命率

領猶太人回國，

被任為耶路撒冷

總督。 538 年

秋，修建全矯祭

祭壇。

537 春，為新聖殿舉行 居魯士建巴撤加得宮。

奠基禮。

與瑪撒革太民族交戰，陣亡（529 ）。 楚公子棄疾白立為

其子坎拜柚茲繼位（ 529-522) 平王（ 529)

520-515 年，因哈 征服埃及（直至400年埃及屬於波斯帝 楚殺伍奢及其子

蓋及區加利亞二 國），大掠埃及附近之地，間國內 尚，伍員出奔

位先知的鼓勵， 叛亂而歸， 522 年卒於途中。 吳（ 522)

在則魯巴貝耳及 達理阿一世立（ 522-486 ），削平內 周敬王元年

耶叔亞督導下， 亂，改組波斯帝國，劃敘利亞及巴 ( 519) 

新聖殿落成。 力斯坦為波斯第五行省，埃及為第 楚申包背乞秦師

六行省。 (505) 

建波斯波里宮。 孔子為魯大哥寇

(500) 

500 厄肋番廷的猶太文 馬拉敦之戰（490年），希臘大敗波斯

件（ 498 399 ）。 軍。 宋滅曹（ 487) 

486 撒瑪黎雅人反對猶 薛西斯一世（阿穌厄魯斯） ( 486- 周敬王三六年。

太人修築耶路 465) ( 484) 

撒冷城垣。 歷史之父赫洛多托生（四 484) 魯西j守獲麟，春秋

480 年薛西斯征討希臘，進逼雅典 絕筆（ 481) 

城，與海軍交戰，敗於薩拉米灣， 孔子卒（479)

倉皇歸國。 釋迦牟尼死

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生（469)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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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 445 443年，乃赫 阿塔薛西斯一世立（465-423) 越圍吳（475)

米雅戰勝一切困 敘利亞總督默加彼則及其他總督謀 越滅吳（ 473) 

難，而完成城垣 叛，同時埃及之依納魯斯繼敘利亞

修建工作。 省謀叛，王全力平亂。 周貞定王八年

厄斯德拉回到猶大 大政治家柏理克里斯統治雅典（ 461- (461) 

(428 ）。 429) 秦伐西互交， i威大

乃赫米雅二返耶路 希臘哲人柏拉園生（427) 蕩。

撒冷。 薛西斯二世（ 423) 周考王

達理阿二世419年 達理阿二世（ 423-404) ( 440-431) 
頒發逾越節的 小亞細亞西部諸省謀叛，王次子小居 周威烈王四年

詔書（厄肋番廷 魯士及里狄雅省省長提撒斐乃出兵 (422) 

文件） 平亂。

410年左右，厄肋 阿塔薛西斯二世（ 404-358) 

番廷（雅胡）聖 小居魯、土與其兄阿塔薛西斯爭權爭 王命晉大夫魏斯、

殿事件。 位，借希臘兵抗敵，戰於雇納克 趙籍、韓虔為諸

巴比倫猶太僑民之 撤，小居魯士戰死，阿塔薛西斯二 侯（戰國之始）

富庶（慕辣秀家 世亦受傷（401 年9 月初） (403) 

藏文件）

401 埃及省叛變，阿米﹔試教建立第二十八 周安玉元年

朝代。 (401) 

400 398年厄斯德拉二 乃費黎J試一世建立埃及第二十九朝代

次回到耶路撒 ( 398-392) 周安王十五年，魏

冷，依帝王詔 蘇格拉底卒（ 399) 吳起奔楚，楚

令，宣布梅瑟 希臘哲人亞理斯多德生（ 384) 以為相（ 387 ）。

法律為猶太憲 柏拉圖卒 (347) 周烈王四年，孟

章，立大司祭 子生（ 372)

為猶太民長。 周顯王十年，高

較相秦，定變

358 阿塔薛西斯三世（ 358-338) 法令，立富強

埃及復興，建立第三十 (378-361 ）及 之策（ 359)

第三十一朝代（ 342-332)

編年紀上下，厄斯 波斯帝國收復埃及省（ 342) 

德拉上下，寫 馬其頓王斐理伯敗希臘聯軍，遂稱霸 六國合縱以檳

於亞歷山大時 希臘 (338) 秦，蘇秦為縱

代以前。匣加 阿爾色斯立（ 338-336) 約長（ 333)

利亞9 10 大約 達理阿三世（ 336-330），波斯帝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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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於亞歷山大時 後帝王。

代。 亞歷山大（ 336-323) 

約納及多﹛卑亞傳寫 東征波斯，格辣尼苛之戰（ 334) 

於波斯及希臘時 征討敘利亞，伊索斯之戰 (333)

代之間。 略定提洛、迦薩及埃及（ 332)

亞歷山大進攻提洛 建亞歷山大里亞城（ 331 ），同年在亞

城，猶太人表示 卑拉（尼尼微附近）大敗波斯軍，波

效忠，而撒瑪黎 斯帝國滅亡。

雅人則先忠後 征服波斯東部各省，亞歷山大入印度

叛。亞歷山大由 (330 326 ）。亞理斯多德卒（ 322 ）。

埃及回國時，攻

陷撒瑪黎雅城，

將居民驅往他

地。

323 撤瑪黎雅人可能此 亞歷山大卒（ 323) 秦始稱王（ 325 ）。

時在革黎斤山建 亞歷山大死後，帝國次第分裂，其大 秦張儀出相於魏。

立了聖殿，與耶 將在敘利亞及埃及分別建立王國。 韓、燕各稱王

路撒冷聖殿相對 (323 ）。

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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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希臘文化時代： 336-63 （加上、加下、達 11 章）

公元前 聖經 埃及：拉哥王朝 敘利E ：色宴苛王朝 中國

320 周慎靚王（ 320 ）。

楚、趙、韓、魏、

猶太人民直至 197 燕五國伐秦，

年屬於拉哥王 仆托肋米一世索特 色要苛一世尼加托 敗績。（ 318 ）。

朝。 爾（ 305-285 ）。 爾(305-280 ）。 周報王十年

( 305 ）。

300 安棍約古一世索特 秦執楚懷王。屈原

雅典先後建立伊壁 爾（ 280 261 ）。 沉氾羅而死

鳩魯派和斯多 仆托肋米二世非拉 第一次敘利亞戰爭 (299) 

噶派學院。 德爾排（ 285- （二276 272) ' 孟子卒（ 289) 

仆托肋米二世命將 246) 個服迦拉達人。 秦昭襄王稱西帝，

聖經譯為希臘 埃及與敘利亞自 安提約古二世德 立齊君主告東帝

文。於252年將 276 273年，連 阿斯（ 261 (288 ）。

女嫁與安提約 年戰爭，直至 246）。 魏封公子無忌、為信

古二世為妻。 羅馬人勢力伸 第二次敘利亞戰 陵君（ 276) 

入亞洲。 爭，財神自擱置 楚考列玉立，封黃

人（ 260-250 ）。 歇為春申君

250 巴力斯坦希臘文化 色宴苛二世加里尼 (263) 

運動。 仆托肋米三世厄威 苛（ 246-226 ）。 秦始皇帝（ 246 ）。

安提約古二世前妻 革開246-221 ）。 第三次敘利亞戰 委政於文信侯

勞狄刻於246年 埃及稱雄。 爭。 呂不韋。五國

毒殺仆托肋米 色妻苛三世克勞諾 合縱攻秦失敗

二世之女貝勒 ( 226-223) (241 ）。

尼切與其子。 燕太子丹使荊軒刺

秦王，不中。

秦伐燕（ 227 ）。

燕斬太子丹謝秦

(226 ）。

223 仆托肋米四世非羅 安提約古三世大帝 王寅滅齊，全國統

帕托爾（ 221- ( 223-187 ）。 一於秦，定皇

205 ）。 第四次敘利亞戰爭 帝稱號（ 221 ）。

埃及大敗敘利亞於 ( 219-199) 徐福入海求神仙

辣非雅（ 217 ）。 大敗埃及軍於帕尼 (2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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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托肋米五世厄丕 雍 (199 ），佔 焚詩書百家語

法乃（ 205- 巴力斯坦，後與 (213 ）。

200 安提古約古三世將 180 ）。 羅馬人交戰，敗 帝東巡，至沙郎

女克霎帕特辣嫁 白帕尼雍戰役，巴 績，以王子安提 崩（ 210) 

與仆托肋米五世 力斯坦即成為 約古第四為質於 秦二世（ 209)

為妻（ 193 ）。 敘利亞色霎苛 羅馬。 漢高帝（ 206

克霎帕特辣一世， 王朝的屬園。 色妻苛四世非羅帕 195 ）。

世仆托肋米六 仆托肋米六世非羅 托爾（ 187- 秦王子嬰降，秦

世之母，執政 默托（ 180- 175) 亡。項羽尊楚懷

為女王（ 172 ）。 145) 王為義帝，自立

安昆約古四世歐帕 為西楚霸王，立

167 猶太人在瑪提雅領 仰助羅馬得脫免敘 托爾（ 175- 沛公為漢王。

導下，起而反 利亞的入侵。 164 ），佔領耶 項羽敗死，西楚

抗。 這証敘利亞，無大 路撒冷，迫害 亡（ 202) 

猶大瑪起叫自主主宗教 收穫。 猶太教。 南越王趙﹛它稱臣

自由作戰，與羅 仆托米七世菲斯康 安揖約古五世歇帕 進責。

馬訂立盟約。 在亞歷山大里亞 托爾（ 163- 匈奴入寇。

猶大瑪伯死，約納 城為王（ 169 ）。 162 ）。 漢惠帝（ 194-

堂繼任，率領 德默特琉一世索特 188) 

作戰（ 160) 爾（ 162-150 ）。 呂后「 187-180 」。

150 亞歷山大巴拉 文帝（ 179 158 ）。

(150 145 ）。 景帝（ 156-143 ）。

仆托肋米七世菲斯 德默特琉二世 吳楚七國之亂

142 約納堂死。息孟瑪 康（又名厄維革 (145-138 ，又 ( 154 ）。

加伯為猶太人民 特二世）在埃及 129-125) 

首領。猶太人民 稱王（ 145- 安提約古六世

獲得自由獨立。 116) ( 145-142) 

安提約古七世息得 武帝（ 140 88 ）。

若望依爾卡諾為猶 仆托肋米八世拉提 太（ 138 129 ）。 元符元年，遣張賽

太道領（ 135 洛斯Cl 16-80 ）。 使西域，始通

的5 ），征服依 仆托肋米九世奧肋 I真國（ 122) 

杜默雅撒瑪黎 式（ 80-51)

雅等地。

63 埃及拉哥王朝衰微 敘利亞色霎苛王朝 宣帝元康三年

滅亡（ 30) 衰微滅亡。 (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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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羅馬共和國形成時代：的－27

公元前 猶太 羅馬 中國

阿斯摩乃王朝 羅馬勢力逐漸侵入埃及：從此，埃及

( 105-63 ）。 王仆托肋米八世（ 88-80），仆托肋

米九世（ 80-51 ），直到仆托肋米十

104 阿黎斯托步羅一世 四世(30 ），皆仰賴羅馬勢力為王。 漢武帝太初元年，

(104-103) 羅馬討伐旁非里亞及基里基雅的海盜 李廣利伐大宛

初稱王。 ( 102) ( 104) 

亞歷山大雅及烏斯

(103-76) 

100 佔領全巴力斯坦。 意大利人事公民權之役（ 91-88) 武帝天漢元年，蘇

攻擊法利塞黨。 羅馬內戰：息拉與瑪黎約之爭（ 82 武使關又(100）。

79 ）。 司馬遷史記終

76 亞歷山大辣女王 南意大利奴隸之亂，以斯巴達苛斯為 ( 97) 

(76 67 ）。 首領（73-71) 李廣利降匈奴

法利塞黨復興。 龐培先後攻佔亞美尼亞、高加索及敘 ( 90) 

阿黎斯托步羅二世 利亞，將本都、彼提尼雅及敘利亞 漢昭帝始元五年

(67-63 ），為君 劃為羅馬行省（ 66-63) ( 82) 

王亦為大司祭。 漢宣帝本始元年

與其兄依爾卡諾交 (73) 

戰，二人請龐培 霍氏謀反，伏誅

代為裁判，依氏 (66) 

退讓，任猶太民

長。 鄭吉為西域都讓

63 阿斯摩乃王朝滅 龐培攻佔耶路撒冷（ 63) (60) 

亡。 羅馬第一「三頭政治」：凱撒、革拉

蘇、龐培三人執政（ 60) 

凱撒平定全高廬（今之法國） (59-

50 ）。 匈奴五單于爭立

55 猶太人民起義，加 (57) 

彼尼約侵入巴
力斯坦。

51 克霎帕特辣七女王 匈奴呼韓邪單于入

( 51 30 ）。 朝（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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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凱撒立依爾卡諾為

猶太道領，以 凱撒被舉為羅馬終身獨裁官，羅馬帝 匈奴呼韓邪單于

安提帕特為依 政起源（ 49) 來朝（49)

氏之執事。 羅馬內戰：法爾撒星雅戰役，龐培被 漢元帝初元元年

凱撒戰敗，在埃及遇刺而死（ 49- (48 ）。

48) 

羅馬凱撒略定埃及、巴力斯坦及西亞

細亞。凱撒遇刺身亡（ 44) 初元五年。

羅馬第二「三頭政治」：安多尼、雷比

達、屋大維三人執政（ 43) 

斐理伯戰役，安多尼成為羅馬東方各

省之主（ 42) 

41 安多尼任命大黑落

德及其弟發撒厄

耳為猶太民長。

40 帕雅提民族入侵巴

力斯坦。 屋大維宣布黑落德為猶太王（ 40) 漢元帝永光四年

安提哥諾為猶太 (40) 

王，（ 40 37 ）。

39 大黑落德攻安提哥 漢元帝建昭三年，

諾。 羅馬人自敘利亞及巴力斯坦驅逐帕提 陳湯發兵襲殺

大黑落德開始為猶 雅人（ 38) 鄧支單于(36 ）。

太王（ 37-4 ）。 阿克興戰役，屋大維戰勝安多尼，掌 遺嫁宮人王嬌於

安多尼與克宴帕特 握羅馬全權（ 31) 匈奴呼韓邪。

辣第七，仆肋米 埃及成為羅馬一行省（ 30) 大司馬主鳳領尚

十四世之妻，聯 書事（ 33)

袂自殺，拉哥主 漢成帝河平二年

朝遂亡（ 30 ）。 (32) 

27 

羅馬元老院奉屋大維為奧吉斯都，羅

馬帝政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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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羅馬帝國時代： 27－公元 135 （新約全書）

公元前 猶太 羅馬帝國 中國

27 羅帝國極盛時代（一一公元的0) 漢成帝河平二年。

迦拉達成為羅馬一 奧古斯都略定西班牙、旁諾尼雅、日 封諸舅王氏五人為

省（ 25) 耳曼及毛黎塔尼雅各地（ 27-24 ）。 列候。

匈奴單于來朝

(25) 

24 大黑落德所轄領土 提托為敘利亞總督（ 24)

擴大，其權勢及

於巴塔乃雅、特

辣蜀尼、奧郎尼

及帕尼雅斯。

建安多尼堡壘、宮

殿、安提帕特

城、黑、落德堡壘

及凱撒勒雅城

(24-22 ）。

20 開始修建聖殿 季黎諾為敘利亞總督（？），全國戶籍 封王莽為新都候

( 20-19) 調查（ 10) (16) 

大黑落德與納巴泰 撒突尼諾為敘利亞總督（ 8 6) 王莽為大司馬。

民族交戰（ 9 ）。 (8) 

慘殺二子（ 7) 漢成帝緩和二年

耶穌誕生於白冷 (7) 

6 ( 7 6) 瓦洛為敘利亞總督（ 6-4) 漢哀帝建平元年

4 大黑落德死，王國 (6) 

分裂：阿爾磁勞

為猶太分封候，

黑落德安提帕為

加里肋亞及培勒

雅分封候﹔候斐

理伯為巴塔乃雅

分封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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咐錄3 年表：聖經與世界大事件

公元開始 羅馬城建立753 年，基督紀元開始。 漢平帝元始元年。

佛教開始傳入中

國。

主莽試帝（ 5)

6 猶太成為羅馬一 漢孺子嬰居攝元

省，由總督統治 奧古斯都死。提1庇留為羅馬皇帝 年（ 6)

( 6 41 ）。 ( 26-37) 王莽稱假皇帝

(6) 

王莽自稱新皇帝

(8) 

14 新王莽天鳳元年，

與匈奴和親

26 般雀比拉多為猶太 ( 14) 

總管（ 26-36 ）。 漢准陽王

27 洗者若翰宣講。 ( 23 24) 

28 洗者若翰殉難。 公孫述稱帝於蜀

30 耶穌被釘十字架上 ( 24) 

死。 後漢光武帝

36 聖斯德望殉難。 ( 25-57) 

37 保祿歸化。 加里古拉起羅馬皇帝（ 37-41) 光武帝建武六年

40 教會在安提約基雅 (30) 

迅速發展。 公孫述敗死，蜀

41 黑落德阿格黎帕一 喀勞狄為羅馬皇帝（41-54) 地乃平（ 36 ）。

世丟面巴力斯坦

王（ 41-44) 

43 長雅各伯在耶路撒 馬援平交~Jl:( 43 ）。

冷殉難。

﹛呆祿與巴爾納伯在

安提約基雅。

44 猶太再屬羅馬總督

( 44-66 ）伯多禱

獄中獲救，後

赴羅馬（？）。

次雅各伯為耶路撒

冷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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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3 年表：聖經與世界大事件

45 保祿第一次傳教 烏桓、鮮卑、匈

( 45-48) 奴入寇（45 ）。

雅各伯書。

49 伯多祿回耶路撒 喀勞狄皇帝驅逐猶太人離羅馬。

冷。宗徒會議。 黑落德阿格黎帕三世為卡耳齊斯玉。

50 瑪寶福音（阿刺美

文）

保祿第二次傳教

( 50-52) 

51 得撤智古自何＇＆二書。

52 安多尼斐理斯為猶 加里雍為阿哈雅總督。 北匈復乞和親，

太總督。 獲允（ 52)

53 保祿第三次傳教 阿格黎帕二世為北巴力斯坦王

( 53 58) ( 53-93 ）。

54 尼祿為羅馬皇帝（ 54-66) 

56 格林多前書。

57 格林多後書。迦拉 優國遣使入貢，日

達書。 本與我國正式交

58 羅羅馬書。保祿回 通之始（57 ）。

耶京被捕，後解 後漢明帝永平元

送凱撒勒雅。 年（ 58)

60 斐斯托為猶太總督

(60 62 ）。

保線被解往羅馬。

馬爾谷福音。

61 保祿囚於羅馬。路

加福音。

62 次雅各伯在耶路撒

冷殉難。

費肋孟書、哥羅森

書、厄弗所書、

斐理伯書。

63 宗徒大事錄。儡祿

被釋，赴西班

牙。伯多祿前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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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3 年表：聖經與世界大事件

64 f!,j請各回羅馬希伯來 羅馬大火。基督徒被屠殺。

書、猶大書。

65 保祿巡視東方教 後漢明帝永平八年

會。弟茂德前 這蔡情等使西域

書、弟鐸書、 求佛法（65 ）。

瑪寶福音（希臘

文）

66 猶太與羅馬戰爭

爆發。

伯多祿後書，弟

茂德後書。

67 伯多祿和保祿在

羅為殉難。

69 加耳巴、教托及威特里約三皇互相爭

70 提托攻陷耶路撒 雄，先後陣亡外，斯巳仙為羅馬皇 後漢章帝

冷。 帝（ 69-79) ( 76 88 ）。

79 提托為羅馬皇帝（ 79 81) 諸儒會白虎觀，議

81 多米仙為羅馬皇帝（ 81 ’ 96) 五經同異（79 ）。

96 若望宗徒充軍巴 追害督徒。 後漠和帝

特摩島，寫默 乃爾瓦為羅馬皇帝（ 96-98) ( 89-105) 

示錄。 班超為西域都護

98 若望福音、若望一 特辣雅諾為羅馬皇帝（ 98-117) (91) 
書、若望二書、

若望三書。

104 若望壽終於厄弗

所。 後漢蕩帝在位僅

117 哈德良為羅馬皇帝（ 117 138) 一年 (106)

132 猶太人反叛，以巴 後漢安帝

爾苛刻巴為首 ( 107 125) 

領，失敗，國

亡（ 132 135 。）

135 哈德良重修耶路撒

冷，改稱厄里雅 後漢順帝

加丕托里納。 ( 126-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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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耶鯨時代大事年表

羅馬城建立 公元 羅馬帝國 巴力斯坦 耶穌史略 中國

717 前 37 大黑落德為猶太 漢元帝lll昭二年。

玉。 漢成帝廟台三年。

724 30 屋大維（奧古斯都）

稱帝。

734 20 大黑落德閱帥建 漢成帝鴻嘉元年

聖殿。 (20 ）。

漢成帝元延三年至

緩和元每天 l 1 8 ）。

743 746 11-8 季黎諾為敘利亞總

督？。

746-748 8 6 撤突尼諾為敘利亞 漢成帝蔽和元年至

總督。 漢哀帝建平元年

(8-6）。

747-748 7-6 耶穌誕生。 漢成帝緩和二年

（路 2:1-7) 至哀帝建平元年

(7 6 ）。

748-750 6-4 瓦洛為敘利亞總

宏自叉 。

749-750 54 賢士來朝，聖家逃

往埃及。

（瑪 2:1 18) 

750 4 大黑落德死。 漢哀帝建平三年

(4 ）。

750-759 前4 公元6 阿爾赫勞為猶太分 聖家返回納區肋。 漢孺子嬰居攝元年

封侯。 （公元6）。

750-792 前4一公元39 黑落德安提帕7孟加

里肋亞及培勒雅分

封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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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787 前4一公元34 斐理伯？為依突勒雅 後漢光武帝。

及特辣蜀尼分封 （公元 25-57)

侯。

750 752 前4-2 季黎諾二次為敘利 漢哀帝建平三年

亞總督（？）。 至元壽元年。

753-757 前 l 一公元4 加約凱撒為敘利亞

特便。

753 公元 1 漢平帝元始元年。

759 6 阿爾赫勞被革驗。 耶穌十二歲聖殿講 漢孺子嬰居攝元

苛頗尼約為猶太總 道（路2:41-52 ）。 年。

督。

759-762 69 

759-765 6 12 季黎話？有敘利亞總

督。

759 768 6-15 亞納斯任大司祭。

762 9 安彼威約為猶太總 新王莽建國元年，

督。 禁買賣回報效哩。

765 12 息拉諾為敘利亞總 阿尼約魯富為猶太

督。 總督。

767 14 奧古斯都死，提庇 與匈奴和親。

留｝！；羅馬皇帝。

768 15 格辣托為猶太總

督。

770 17 加普尼約丕索為敘 臨准浪邪及荊州

利亞總督。 綠林兵起。

771 18 蓋法任大司祭。 赤眉起兵。

772 19 撤突尼諾為敘利亞 新王莽天鳳六年。

總督（？）。 後1給它武帝建武元

年（ 25 ）。

779 26 般雀比拉多為猶太 建武三年。

總管（ 26-36 ）。

780或 781 27 或 28 提庇留皇帝第十五 洗者若翰宣講。 建武三年。

年。 （路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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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1 28 第一次逾越節，耶 建武四年。

穌開始宣講福音。

782 29 第二次逾越節。 建武五年。

783 30 第二次逾越節。耶 建武六年。

穌受刑，死於十字

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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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錄 3 耶穌三年傳教年表

法主 公元28年 公元29年 公元 30 年

正月 耶穌受洗，入曠野，嚴齋四十畫

夜（瑪 3:1-4:2 ）。

二月 耶穌三退魔誘（路4:1-13 ）。 耶穌派十二宗徒出外傳教。 耶穌道經撒瑪黎雅及加里肋亞

客居約但河東村莊。 （路 9:1-6) 之間（路 17:11 ）。

（若 1:19-51) 十癥病人（路 17：日－ 19 ）。

三月 加納婚建（若 2:1-11 ）。 若翰殉難（谷 6:21-29 ）。 耶穌在培勒雅（若 l 1:7 ）。

在葛法翁（若2:12 ）。 在伯達尼，復活拉匣轍。

三十一日，第一次逾越節。 （若 l 1:1-44) 

驅殿內商人（若2日－21 ）。 在厄弗辣因（若 l 1:54 ）。

在耶里哥（路的：35 ）。

四月 尼苛德摩夜訪耶攝取若3:1-15 ）。 首次增餅奇蹟（路9:10-47) 。 在伯達尼（若 12:1 ）。

沒者若翰被拘入獄路3:19-20 ）。 十九日，第二次逾越節。 七日，第三次逾越節

（若 6:4) 九日，耶穌復活（若20:1 ）。

十六日，顯現（若20:26 ）。

五月 耶穌在息哈爾（若4:1 42 ）。 十八日，升天（宗 1:4-11 ）。

在納區肋（路4:16 21 ）。 三十八日，五旬節（宗2:1-7 ）。

在葛法翁（路4:31 ）。

六月 耶穌行經麥田，門徒摘食麥穗 八至九日為五旬節（若5:1 ）。

（路 6:1 5 ）。 耶穌在貝特區達池旁。

選權十二宗徒（路 6:12-16 ）。 （若 5:2 17) 

山中聖訓（路6:17-49 ）。 在加里肋亞（谷 7:1-23 ）。

在聯尼基（谷 7:24-30 ）。

七月 治好葛法翁百夫長的僕人。 在「十城區」（谷 7:31 ）。

（路 7:1-10) 二次增餅奇蹟（谷 8:1 9 ）。

八月 耶穌在凱撒勒雅（谷8:27-29 ）。

大博爾山顯聖容（路9:28-36 ）。

九月 二十三日，帳棚節。

十月 耶穌繳納殿稅（瑪 17:24 27 ）。

十三日，帳棚節（若7:2-13 ）。

治好胎生瞎子（若 9:1-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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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 播種的比喻（路 8:4-15 ）。 派遣七十二門徒傳教。

（路 10:1-12)

十二月 耶穌平息風浪（路 8:22-25 ）。

耶穌在納匣肋故鄉。

（路4: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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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衡幣制與公司ii.I比較表附錄4

度量衡幣制與公制比較表附錄 4

舊約時代

重量

（亦用為幣制）

公分

34202 
571 
11.4 
5.7 
0.6 

革辣
(q巴rah)

（肋 27:25)
600000 

1000 
20 
IO 

貝卡
(beqa) 

（出 38:26)
6000 
100 
2 

協刻耳
(sh巳kel)

（出 30: 13) 
3000 

50 

米納

(maneh) 
(mina) 

（歹日 1 0: 17) 
60 

塔冷通

(kikkar) 
(talent) 
（出 38:24)

依一般學者的意見，「協刻耳」的基本重量為 l 1.4 公分。擻上曰：21 所載的「并」（ pim)
重量名的重量，至今尚未能確定﹔不過一般學者大抵以為約合三分三「協刻耳」。思高按上述

學者意見將「并」譯釋作「三分二協刻耳 J 0 

公分

叭V
5
5
5

問U

Z427vo 

l 

指

(esba) 
（耶 52:21)

= 144 
= 24 
= 12 
= 4 

掌
(tofah) 

（出 25:25)
36 
6 
3 

度長

拌

(z巴re th) 
（出 28: 16) 

12 
2 

肘

(amma) 
（申 3: 11) 

6 

竿
(Qan巴hrod)
（則 40:5)

公分屬默爾
(omer) 

（出 16: 16) 

色阿
(seah) 

（列上 18:32)

固體容量

厄法
(ephah) 
（出 16:36)

肋特客

(lethach) 
（歐 3:2)

荷默爾（苛爾）

[homer(kor)] 
（肋 27: 16) 
（列上 5:2)

A
U
ζ
J
 ζ
J
戶
、u

ζ
J
句
J
b
i
f
l－

424

: 

100 
40 
10 

31/3 

A
υ
p
3
、9
1
l

司J
1
i
r

－
－
－

間
5
1

2 

公分羅格

(log) 
（肋 14: 15) 

卡步
(kab) 

（列下 6:25)

液體容量

辛
(hin) 

（出 30:24)

巴特

(bath) 
（列上 7:26)

荷默爾（苛爾）

[homer(kor)] 
（肋 27: 16) 
（則 45: 14) 

450 
45 
7.5 
2.5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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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4 度量衡幣制與公制比較表

塔冷通

米納
斯塔特

達瑪

德納

銅錢銅元
四分之一銅錢
小錢

程路
步
日
狄

千
息
塔

一
安
斯
尋
肘

石
桶
斗

石
斗
升

塔冷通

米納

斤

新約時代

貨幣

希閣制

( talanton, talentum) 
Cm間， mna)
(stat巴r, stater) 
( drachm丘， drachma)

20.500 公斤銀子
0.345 公斤銀子
13.8 公分銀子
3.45 公分銀子

羅馬制

( denarion, d巴narius)
( assarion, as, dipondium) 
( kotrantes, quadrans) 
(lepton, mi nu tum) 

3.85 公分銀子
10.80 公分鍋

3.1 0 公分銅
1.55 公分銅

長度

(mi lion, mile passus) 1478 公尺

1109 公尺
185 公尺
1.85 公尺
0.46 公尺

( stadion, stadium) 
( orguia, passus) 
( pechus, cubitus) 

容量

希伯來制

(corns, corus) 
( batos, cadus) 
( modios, modius) 

450 公升

45 公升
15 公升

希臘羅馬制

( metretes, metreta) 
( modios, modi us) 
(choinix, bilibris) 

39.38 公升

8.75 公升

1.08 公升

重量

希伯來制

( talanton, talentum) 
( mna, mna) 

34.272 公斤

。571 公斤

羅馬制

( litra, libra) 0.326 公斤

注：「塔冷通」和「米納」本為重量名，當作貨幣價值時，各地不同。「德納－

原指一人一日的工資。括弧內l'lP希臘和拉丁文所用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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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猶太年曆節期表

陰曆月名
月份

充軍前 充軍後
楊曆 節期 農事 氣候

阿彼布月 尼散月 三月四月間 初一、丹朔。十四、逾越 收割大麥。 晚雨或稱

節（出 12:6 ）。十五至三 （盧 l ：泣， 2) 春雨季

十一、無酵節（肋23:6 ）。

十六、薦新節（勛 23

II) 

齊夫月 依雅爾月 四月五月間 十四、補過逾越節。 收割大麥、小麥。 初夏

（戶 9:6-14)

息汪月 五月六月間 初六、五旬節（出口 16- 收割小麥，無花果初 此後到十

”，肋 23: 15-21) 熟。 月無雨

四 塔慕次月 六月七月間 初九、禁食，記念耶路撒 葡萄初熟。 仲夏

冷失陷。

五 阿布月 七月八月間 初七﹒禁食，記念聖殿被 收葡萄和無花果。 盛夏

焚毀。

~ ／、 厄路耳月 八月九月間 收棕桐果、杏和橄 大暑

纜。

七 厄塔寧月 提市黎月 九月十月間 初 、吹號日（戶29:1 ）。 開始耕植播種。 早雨或稱

初二、禁食，記念革達里 秋雨始降

雅被害（耶 41 1-3) 

初十、贖罪日（肋 16:29-

34 ）。十五至二十一、帳

棚節（肋23:33-43：，若7

2 ）。二十二、召開盛會

（戶 29:35-39 ）。

八 步耳丹 瑪赫舍汪月 十月十一月間 播種大小麥﹔冬無花 秋雨季

果熟。

九 基色宴月 十一月十二月間 二十五、祝聖殿節（加上 青草出生

4:52 56：，若 10:22)

十 太貝特月 十二月一月間 初十、禁食，記念拿步高 大寒、雨雪

開始圈攻耶路撒冷。

十 舍巴特月 一月二月間 杏、桃開花。 雷鳴、回暖

十二 阿達爾丹 二月三月問 十四、十五、普陵節。 橘、檸檬成熟。 春雨始降

（艾 9:20-32)

閏 閏阿達爾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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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 主要參考書目

聖經原文與古譯本

A Concordance to the Septuagint and the other Greek Versions of the Old Testament, 

E. Hatch and H. A. Redapath, Graz, 1955. 

Biblia Hebraica, R. Kittel, ed. XIII, Stuttgart, 1962. 

Biblia Polyglotta Matritensi日， Series VI，伶tus Testamentum Syrorum et exinde 

excerptum Diatessaron Tatiani, Matriti, 1967. 

Biblia Sacra iuxta Latinam Vulgatam Editione1呵， cura et studio Monachorum O.S.B., 

Romae, 1926 ... ,Editio Minor, cura S. Garofalo, Torino, 1965. 

Concordantiarum Universae Scripturae Sacrae Thesaurus, auctoribus Peultier, 

Etienn巴， Gantois S.J., Parisiis. 

Konkordanz zum Hebraeischen Allen Testament, G. Lisowsky, Stuttga肘， 1957.

Peshitta, Biblia Sacra iuxta 始rsionem Simplicem quae dicitur Peshitta, Beryti, 1951. 

Septuag闊的， Vetus Testamentum Graece, ed. A. Rahlfs, Stuttga肘， 1935.

Tetraeuangelium Sanctum iaxta Simplicem Syrorum Versionem denuo recognitu1呵，

ed. Ph. Pusey et G. H. Gwilliam, Oxonii, 1901. 

The Bible in Aramaic, ed. A. Sperber, Leiden, 1959-1973. 

The Englishman ’s Hebrew and Cha/dee Concordance of the Old Testament, London. 

The Old Testament in Greek, ed. H. B. Swet巴， Cambridge, 1930. 

Veteris Testamenti Concordantiae Hebraicae et Chaldaicae, S. Mandelkern, Lipsiae 

1895 ; Editio Minor, ibidem. 

新的

A Concordance to the Greek Testament，可以 F. Moulton et A. S. Geden, Edinburgh, 

1950. 

Handkonkordanz zum Griechischen Neuen Testament, A.Schmoller, Stuttga肘， 1960.

Novum Testamentum Graece, in variis editionibus: 

C. Tischendorf; B. F. Westcott et F. J. A. Hort; H Freiherr von Soden; A.Souter; 
G. Nolli; H. J. Vogels; E. Nestle; A. Merk; K Aland, M. Black, B. M. Metzger’ 
的 A. Wikgren, Bover J. 

The Englishman ’s Greek Concordance of the New Testame圳， London, 1870. 

希伯來文與希臘文辭典

Bauer，嗽， Griechisch-Deutsches Woerterbuch zu den Schr圳en des Neuen Testam帥的，

Berlin, 1952. 

Geseni肘， W, Hebraeisches und Aramaeisches Handwoerterbuch, ed. 16, Leipzig,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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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hler, L.，的 Baumgarten, W., Lexicon in Veteris Testamenti libros, Leiden, 1953. 

Supplementum ad Lexicon in Veteris Testamenti libros, Leiden, 1958. 

Zorell, F., Lexicon Hebraicum et Aramaicum, Romae, 1940 ... 

Zorell, F., Lexicon Novi Testamenti, Parisiis, 1931. 

教父作品

Griffi且， R., Patrologia Syriaca, Parisiis. 

Migne, Patrologia Graeca (PG). 

Migne, Patrologia Latina (PL). 

偽經與經外文獻

Acta Apostolorum Apocrypha, New York, 1972. 

Charles, R. 且， The Apocrypha and Pseudoepigrapha of the Old Testament, Oxford, 

1913. 

Danby, H., The Mishnah, Oxford, 1949. 

De Santos Otero, A., Los Evangelios Apocrυos, Madrid, 1962. 

Discoveries in the Judaean Desert, Oxford, 1955-1965. 

Erbetta, M., Gli Apocr叭 de/ Nuoνo Testamento, Torino, 1966. 

Hennecke, E., Neutestamentliche Apocryphen, Tuebingen, 1959-1964. 

James, M. R., The Apocryphal New Testament, Oxford, 1924. 

Strack, H.L.，的 Billerbeck, P., Kommentar zum Neuen Testament aus Talmud und 

Midrasch, Muenchen, 1922-1928. 

考古學、地圖與宗教史

Aharoni, Y., et Avi-Yonah, M., The Macmillan Bible Atlas, New York-London, 1968. 

Albright, F., Archeology and Religion of Israel, Baltimo況， 1945.

Barrois, A. G., Manuel d ’'Archeologie Biblique, Paris, 1939-1953. 

Gressmann, H., Altorientalische Texte zum Alten Testament, Berlin-Leipzig, 1926. 

Lemaire, P.’的 Baldi, D., Atlante Storico de/la Bibbia, Torino, 1955. 

Parrot, A., Cahiers d ’'Archeologie Biblique, Paris 1953 ... 

Pritchard, J. 訟， Ancient Near East Texts (ANET), Princeton, 1965. 

Tacchi Venturi, P., Storia de/le Religioni, Torino, 1944. 

歷史文獻

De Vaux, R., Institutions de l'Ancien Testament, Paris, 1958-1960. 

Flavii Josephi Opera, ed. B. Niese, Berolini, 1955. 

Pedersen, J., Israel I-IV, London, 1959. 

Philo, Opera Omni日， London,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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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uerer, E., Geschichte des Juedischen Volkes im Zeitalter Jesu Christi, Leipzig, 

1901-1909. 

辭典

A Dictionary of Christ and Gospels, 2 vols., New York, 1921. 

Cheyn巴， T K., and Sunderland, J., Encyclopedia Biblica, 4 vols. London, 1899-1903. 

Davis, J. 眩， Dictionary of the Bible (The Westminster), London-New York, 1944. 

Dictionnaire de Theologie Catholique (DTC), Paris, 1930-1950. 

Douglas, J. D., The New Bible Dictionary, London, 1962. 

Enciclopedia Cattolic且， 12 vols., Roma, 1948-1954. 

Enciclopedia de la Biblia, 6 vols., Barcelona, 1963-1965. 

Enciclopedia della Bibb悶， Adattamento italiano dell’”Enciclopedia de la Biblia” di 

Barcelona, Torino, 1969-1971. 

Enciclopedia Filosofica, Centro di Studi Filosofici Gallarate, 4 vols., Roma-Venezia, 

1957.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the Bible, Translation and Adaptation of ”Bijbels 

Woordenboek”, ed. 2, L. F. Hartmann, New York, 1963. 

Galling, K., Bib/is ch es Reallexikon, Tue bingen, 193 7. 

Haag, H., Bibel-Lexikon, Einsiedeln-Zuerich-Koeln, 1968. 

Hagen, M., Lexicon Biblicum, 3 vols., Romae, 1905-1911. 

Harper ’s Bible Dictionary, New York, 1952. 

Hastings, J., A Dictionary of the Bible, 4 vols., New York, 1902. 

Hastings, J., Dictionary of the Apostolic Church, Edinburgh, 1926. 

Hastings, J.,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s and Ethics, 13 vols., Edinburgh, 1925-1926. 

Kalt, E., Biblisches Reallexikon, 2 vols., Paderborn, 1931. 

Kittel, G., Theologisches Woerterbuch zum Neuen Testament, Stuttga肘， 1933 ... 

Kleines Stuttgarter Bibel-Lexikon, Stuttga肘， 1970.

Koenig, F., Dizionario delle Religioni. Edizione Italiana di P. Rossano, Roma, 1960. 

Mac Ke血泊， J L., Dictionary of the Bible, London-Dublin, 1965. 

Nolli, Gianfranco, Lessico Biblico, Roma, 1970. 

Pirot, L., Dictionnaire de la Bible ” Supplement”, Paris, 1928 ... 

Richardson, A., A Theological Word Book of the Bible, London, 1950. 

Rienecker, F., Lexikon zur Bibel, Wuppertal, 1960. 

Smith, J. P., A Compendious Syriac Dictionary, Oxford, 1903. 

Spadafora, F., Dizionario Biblico, Roma, 1963. 

Tenney, C., The Zondervan Pictorial Bible Dictionary, London, 1963.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edia, 5 vols., Chicago, 1915. 

The Interpreter ’s Dictionary of the Bible, 4 vols., New York, 1962. 

The Jet叫sh Encyclopedia, 12 vols., New York, 1901... 

Vigouroux, F., Dictionnaire de la Bible, Paris, 1926-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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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注釋

Cursus Scripturae Sacrae, 28 vols., Parisiis, 1903 ... 

Das Neue Testament Deutsch, Goettingen, 1950-1956. 

Echter Bibel, Altes und Neues Testament, Wuerzburg, 1948 ... 

Etudes Bibliques, Jerusalem-Paris, 1902 ... 

La Bible de Jerusalem, Paris, 1953-1959. 

La Sacra Bibbia tradotta dai testi originali, Firenze, 1942. 

La Sainte Bible, ed. L. Pirot, Paris 1953 ... 

La Santa Bibbia, ed. S. Garofalo, Torino, 1952 ... 

Regensburger Neues Testament, Regensburg, 1952 ... 

The Clarendon Bible, Oxford, 1929. 

The International Critical Commentary, Edinburgh. 

The Interpreter ’s Bible, 12 vols., New York, 1955 ... 

The Jerome Biblical Commentary, London, 1968. 

The Moffatt New Testament Commentary, 17 vols., London, 1928 ... 

Verbum Salutis, Commentaire du Nouveau Testament, 16 vols., Paris, 1940 ... 

Zahn, T., Kommentar zum Neuen Testament, 18 vols., Leipzig, 1922 ... 

聖經神學

Bauer, J. B., Bibeltheologisches Woerterbuch, Graz, 1962. 

Bonsirven, J., Textes Rabbiniques des deux Premiers Siecles Chretiens, Roma, 1955. 

Bonsirv凹， J., Theologie du Nouveau Testament, Paris, 1949. 

Burrows, M., An Outline of Biblical Theology, Philadelphia, 1946. 

Eichrodt，椒， Theologie des Alten Testamen俗， Leipzig, 1939 ... 

Koehler, L., Theologie des Alten Testamen缸， Tuebingen, 1953. 

Leon-Dufour, X., Dictionary of Biblical Theology, translated, ed, J. Cahill, London, 

1969. 

Leon-Dufour, X., Vocabulaire de Theologie Biblique, Paris, 1962. 

Procksch, 0., Theologie des Alten Testamen衍， Guetersloh, 1950. 

Ricciotti, G., Dio nella Ricerca Umana, Roma, 1950. 

Studies in Biblical Theology, SCM Press, London. 

Tondelli, L., fl Primo Pensiero Cristiano, 5 vols., Torino, 1945-1948. 

Van Imschoot, P., Theologie de l ’'Ancien Testament, Paris, 1954-1956. 

Bibbia e Oriente, Brescia, 1959 ... 

Biblica, Roma, 1920 ... 

主要蘊誌

Biblical Theology Bulletin, Roma, 1971... 

Cultura Biblica, 19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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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Philadelphia, ab 1950 ... 

La Revue Biblique, Paris, ab 1904 ... 

Liber Annuus Studii Biblici La Flagellazione, Jerusalem, 1950 ... 

Publications of the Studium Biblicum Franciscanum, Jerusalem, 1941. 

Rivista Biblica, Brescia, 1953 ... 

Supplementi al/a Rivista Biblica, Brescia, 1970 ... 

The Bible Today. 

The Catholic Biblical Quarte巾， Washington, ab 1953 ... 

Verbum Domini, Roma, 1921-1969. 

教會文獻

Denzinger-Schoenmetzer, Enchiridion Symbolorum et D可finitionum, 32 ed., Friburgi, 

1963. 

Enchiridion Biblicu1呵， Roma, 1954. 

Enchi月＇dion Locorum Sanctorum, Jerusalem, 1935. 

中文參考書目

地質礦物學大辭典，商務，一九三三年

神學論集，輔仁大學附設神學院，光傲， 1-18

植物學大辭典，上海，商務，民國九年

動物學大辭典，上海，商務，民國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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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督教與天主教聖經人名對照索引

二畫 巴底買一巴爾提買 242 

巴拉巴一巴辣巴 230 

乃鰻一納阿曼 1550 巴拿巴一巴爾納伯 239 

八羅巴 帕特洛巴 879 巴撒巴一一巴爾撒巴 241 

巴米拿一帕爾默納 877 

三畫 巴約拿一約納的兒子 1261 

巴耶穌一一巴爾耶穌 238 

大衛一達味 2144 巴西萊一巴爾齊來 243 

大利拉一德里拉 2328 巴多羅買一巴爾多緣茂 249 

大利烏一達理阿 2147 戶反 胡番 1340 

大比大一－塔彼達 2018 戶沙一胡沙 1345 

大馬哩一達瑪黎 2149 戶駕一一胡爾 1342 

士基瓦－一斯蓋瓦 1877 戶蘭一希蘭 663 

士大古一斯塔輝 1881 戶篩 胡瑟 1344 

士求保羅一色爾爵保祿 590 戶勒大一胡耳達 1348 

土巴一突巴耳 1251 比但一貝丹 726 

土富撒一特黎佛撒 1581 比加一一培卡黑 1640 

士西拉一得魯息拉 1697 比勒罕一彼耳漢 885 

土非拿一特黎費納 1517 比加轄一培卡希雅 1654 

土八該隱一突巴耳加音 1252 比勒達一彼耳達得 887 

千大基一甘達刻 435 比拿雅一一貝納雅 730 

比撒列 貝匣肋耳 752 

四董 比（米）羅達巴拉但一

默洛達客巴拉丹 2508 

心利 齊默黎 2316 

友尼基一歐尼刻 2388 五畫

友布羅一歐步羅 2387 

友阿爹一厄敷狄雅 164 他拉一特辣黑 1511 

巴勒一一巴拉克 224 他瑪一一塔瑪爾 2020 

巴拉 巴辣克 231 他普亞一塔普亞 2025 

巴沙－一巴厄沙 220 他比勒一塔貝耳 2017 

巴蘭一巴郎 214 他施斯一塔爾史士 2032 

巴錄一巴路克 225 以倫 厄隆 109 

巴實抹一巴色瑪特 244 以利一厄里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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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律一厄里烏得 151 以利亞敬一厄里雅金 149 

以拉一依辣 799 以利亞撒一厄肋阿匣爾 174 

以拉一厄拉 104 以利以謝一厄里厄則爾 175 

以拿一依辣得 804 以利加拿一厄耳卡納 145 

以掃一一厄撒烏 141 以利沙伯一依撒伯爾 818 

以探一一厄堂 115 以利米勒一一厄里默肋客 176 
以撒一停依撒格 805 以彼古羅一伊壁鳩魯 453 

以攔一一厄藍 106 以實瑪利一依市瑪耳 824 

以東 厄東 100 以巴弗提一一厄帕洛狄托 180 

以法一厄法 111 以拜尼士一厄派乃托 154 

以示一依史 800 以撒哈頓 厄撒哈冬 165 

以窈一一厄胡得 122 以未米羅達一厄威耳默洛達客 185 
以諾一哈諾客 1164 加布 卡爾頗 359 

以他瑪一依塔瑪爾 825 半尼其 波納爾華 931 

以利亞一厄里亞 125 古列 居魯士 869 

以利沙一厄里受 126 古實 雇士 1995 

以利法一厄里法次 150 古珊利薩田一雇商黎沙塔殷 1998 

以呂馬一一厄呂瑪 133 可拉 科辣黑 1248 

以實各一厄市苛耳 160 司提反 斯德望 1882 

以巴弗一厄帕夫辣 155 司提反一一斯特法納 1883 

以巴錄一厄巴耳 117 尼波一乃波 7,8,9 

以弗崙一一厄斐龍 139 尼利 乃黎 12 

以弗得一厄弗得 138 尼餌一乃爾 11 

以拉都一厄辣斯托 159 尼結一尼革爾 394 

以挪士一厄諾士 135 尼哥 乃苛 10 

以摩當一厄耳瑪丹 147 尼利亞 乃勒烏 15 

以斯利 厄斯里 143 尼利亞 乃黎雅 16 

以斯帖 艾斯德爾 599 尼哥拉 尼苛勞 392 

以斯拉一一厄斯德拉 169 尼希米一乃赫米雅 20 

以比讀一依貝贊 802 尼拜約 乃巴約特 22 

以法他 厄弗辣大 158 尼探雅 乃塔尼雅 24 

以法蓮一厄弗辣因 156 尼迦挪一尼加諾爾 400 

以西結一厄則克耳 166 尼哥底母一尼苛德摩 401 

以迦博一依加波得 809 尼布撤拉旦一一乃步匣辣當 30 

以薩迦一依撒加爾 819 尼布沙斯班一乃步沙次班 29 

以色列一以色列 296 尼布甲尼撒一拿步高 1472 

以伯米勒一厄貝得默肋客 183 尼甲沙利薛一乃爾加耳沙勒責爾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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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回一普登 1888 米甲 米加耳 537 

布西一步齊 685 米甸 米德楊 541 

布斯 步次 684 米設 默舍客 2497 
弗 普特 1887 米迦 米加 532 

弗勒干 弗肋貢 415 米利暗一米黎盎 544 

末底改 摩爾德開 2352 米拉利一默辣黎 2495 

本丟彼拉多一比拉多 271 米拿現一默納恆 2491 

瓦實提一瓦市提 434 米書蘭一默叔藍 2498 

示巴一色巴、舍巴 584 米沙利 米沙耳 547 

示拉 舍拉 945 米該亞 米該亞 538 

示撤 史沙克 376 米迦勒一米加耳 537 

示每 史米 368 米力巴力一默黎巴耳 2503 

示巴尼一舍巴尼雅 955 米非波設一默非波協特 2507 

示母利一舍慕耳 952 米羅達巴拉但 默洛達客巴拉丹 2508

示瑪雅一舍瑪雅 951 耳巴奴一吳爾巴諾 649 

示法提雅一舍法提雅 956 西宏一息紅 1458 

西巴 色巴 584 

六畫 西巴 則巴黑 1118 
西頓 漆冬 2175 

丟大一一特烏達 1514 西拉息、拉 1459 

丟尼修 狄約尼削 709 西納一一則納 1116 

丟特餅一一狄約勒斐 710 西緬一一西默盎 610 

伊磯偷一厄革隆 126 西面 西默盎 610 

伊以亞敬 厄里雅金 149 西美 史米 368 
伊施波設一依市波舍特 831 西門 西滿 608 

多加 多爾卡 482 西鹿 色魯、格 594 

多益 多厄格 481 西公都一色貢多 586 

多馬一一多默 478 西坡拉一漆頗辣 2178 

多單一多丹 475 西布倫一一則步隆 1122 

多比雅 多彼雅 486 西布勒一一則步耳 1221 

安德烈 安德肋 497 西布大一則步達 1120 

安提帕一安提帕 503 西庇太一載伯德 2135 

安多尼古一一安多尼苛 506 西底家一一漆德克雅 2179 
百基拉一普黎史拉 1891 西比該一一息貝開 1464 

吉尼基一貝勒尼切 744 西番雅 索福尼亞 1574 

米沙一一默沙 2486 西番雅 責法尼雅 1788 

米煞 默沙客 2496 西西拉一－息、色辣 1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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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巴第雅一則巴狄雅 1130 利都是一一肋突興 576 
西拿基立一散乃黑黎布 1869 利慕伊勒一一肋慕耳 574 
西羅非哈 責羅斐哈得 1789 含一合 648 

西鬥彼得 西滿伯多祿 614 吾研 烏爾 1494 

呂底亞一里狄雅 763 

七畫 呂撒聶一昌撒尼雅 654 
昌西亞 里息雅 765 

伯沙撒一貝耳沙臣 739 希伯一厄貝爾 119 
伯拉斯都 布拉斯托 410 希倫一赫隆 2261 

伯提沙撒一貝耳特沙匣 753 希別 赫貝爾 2264 
伯羅哥羅一一仆洛昂洛 86 希慢一赫曼 2262 
伸崙一史默龍 373 希律一黑落德 2007 

但丹 76 希蘭 希蘭 663 

但以理一達尼爾 2150 希里一赫里 2260 

低米丟一德默特琉 2332 希利斯一赫肋茲 2268 
何利－一屬黎 1210 希勒家一一希耳克雅 670 

何巴一葛巴布 1213 希斯崙一赫茲龍 2274 
何薩一屬撤 1212 希羅天一黑落狄雍 2010 

何弗尼 屬弗尼 1215 希羅底一黑落狄雅 2009 

何沙雅一屬沙雅 1221 希西家一希則克雅 671 
何細亞一屬舍亞 1222 希伊勒一希耳 661 
何西阿一歐瑟亞 2389 沙崙一沙隆 689 
何達威（雅）一昂達委雅 1223 沙密一沙米爾 697 
利亞一肋阿 570 沙拉一舍拉 945 
利合 勒屬布 1622 沙法 沙法特 694 
利奴一里諾 760 沙煞 沙沙克 699 

利宏 勒洪 1614 沙番一沙番 692 

利未一肋未 564 沙瑪一沙瑪 691 

利泓一勒斤 1617 沙龍一沙隆 689 
和甲 勒加布 1620 沙得拉一沙得辣客 701 

利肯一勒耿 1615 那鴻 納鴻 1544 

利遜一勒宗 1618 
利哈比一肋哈賓 573 八畫
利巴拿一肋巴納 572 

利斯巴一黎茲帕 2425 亞伯一亞伯爾 778 

利法益一勒法耳 1623 亞們 阿孟 783 

利百加一黎貝加 2420 亞倫 亞郎 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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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吉 阿基士 1004 亞瑪力一阿瑪肋克 1052 
亞哈－阿哈布 1006 亞瑪帥一一阿瑪賽 1014 

亞干一一阿干 976 亞瑪撒一阿瑪撒 1013 

亞底一一阿狄 978 亞瑪謝一阿瑪責雅 1053 

亞拿一一亞納 773 亞革波一阿革波爾 1045 

亞撒一阿撒 986 亞他利雅一阿塔里雅 1071 

亞比 阿彼雅 990 亞伯尼歌一阿貝得乃哥 1074 
亞甲 阿加格 996 亞伯拉罕 亞巴辣罕 777 
亞略一阿黎約客 1061 亞利多布一阿黎斯托步羅 1094 
亞當←亞當 772 亞力山大一亞歷山大 788 

亞薩一一阿撒夫 1030 亞古士督←奧古斯都 2040 
亞蘭 阿蘭 981 亞哈隨魯一←薛西斯 2527 
亞設一阿協爾 1031 亞多尼雅一－阿多尼雅 1043 
亞那 亞納斯 781 亞實基拿 阿市革納次 1086 
亞金 阿故 980 亞希多弗一阿希托弗耳 1078 
亞伯蘭 亞巴郎 776 亞希米勒 阿希默肋客 1077 

亞伯頓一阿貝冬 989 亞得米勒一阿德辣默肋客 1090 

亞勒勝一阿耳斐 1012 亞拿尼亞一阿納尼雅 1055 

亞勞拿－阿辣，烏納 1059 亞撒利雅一阿匣黎雅 1072 
亞古現一阿古爾 1005 亞比亞他 厄貝雅塔爾 173 
亞哈謝一一阿哈齊雅 1046 亞比拿達一阿彼納達布 1076 
亞基帕 阿格黎帕 1044 亞比米勒一阿彼默肋客 1075 
亞居拉 阿桂拉 1024 亞米拿達一阿米納達布 1081 
亞希雅 阿希雅 1010 亞達薛西一阿塔薛西斯 1088 
亞希暖一阿希諾罕 1047 亞多尼比色一阿多尼貝則克 1091 

亞摩斯一阿摩茲 1017 亞多尼洗德、一阿多尼責德克 1092 

亞撒黑一－阿撒耳 1029 居里扭 季黎諾 858 

亞比央一阿彼雅 990 帖土羅一一特爾突羅 1515 

亞比煞 阿彼沙格 1042 底拿 狄納 705 

亞比主 阿彼的得 1040 底壁 德彼爾 2326 

亞比篩 阿彼瑟 993 底馬 德瑪斯 2329 

亞比蘭一阿彼蘭 992 底波拉一德波辣 2327 
亞比該一阿彼蓋耳 1039 底米丟一德默特琉 2332 

亞比亞 阿彼雅 990 彼得 伯多祿 614 

亞比頓一阿彼冬 989 彼息氏一培爾息 1649 
亞波羅 阿頗羅 1022 彼士利 貝突耳 737 

亞法撒一阿帕革沙得 1082 彼拉多一比拉多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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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巴特 索帕特爾 1573 九晝

所提尼 索斯特乃 1577 

所羅門 撤羅滿 2369 保羅 保祿 1108 

所羅巴伯一一則魯巴貝耳 1132 便雅憫 本雅明 423 

所西巴德一一索息帕托 1576 俄南一放難 1714 

押頓一阿貝冬 989 俄德 教德得 1719 

押尼王耳 阿貝乃爾 1037 俄立 教勒布 1727 

押沙龍一阿貝沙龍 1038 俄備得 教貝得 1718 

拉億一拉依士 896 俄巴路一教巴耳 1717 

拉吳一勒伍 1619 俄王耳巴 放爾帕 1726 

拉班一一拉班 894 俄巴底 放巴狄雅 1728 

拉瑪一一辣阿瑪 2285 俄陀聶 放特尼耳 1731 

拉結←辣黑耳 2289 俄別以東一敷貝得厄東 1733 

拉麥一拉默客 898 俄巴底雅 敷巴狄雅 1728 

拉撒路一拉匣祿 901 俄巴底亞 亞北底亞 784 

拉伯沙基一辣貝沙克 2295 哈達 哈達得 1153 
拉伯撒利 辣布撤黎 2294 哈抹 哈摩爾 1160 

拔示巴 巴特舍巴 245 哈曼一哈曼 1142 
法勒一－培肋格 1642 哈突 哈突士 1169 

法內力 法奴耳 925 哈薛 哈匣耳 1171 

法勒斯 培勒茲 1651 哈該 哈蓋 1139 

法老尼哥 乃苛 10 哈諾 哈諾客 1164 

法老合弗拉一昂斐辣 1217 哈述 哈叔布 1168 

波提乏 普提法爾 1892 哈大沙一哈達撒 1154 

波阿斯一波哈次 929 哈巴谷一哈巴谷 1147 
舍伯那 舍布納 948 哈拿尼 哈納尼 1162 

阿斐 教非爾 1723 哈排拉 哈威拉 1170 

阿摩司一亞毛斯 779 哈大利（底）謝 哈達德則爾 1183 

阿林巴 放爾帕 1726 哈拿尼雅（亞）一哈納尼雅 1178 

阿荷拉 教蜀拉 1735 哈沙比雅一哈沙彼雅 1179 

阿荷利巴 教局里巴 1735 哈巴洗尼雅←哈巴漆尼雅 1181 

阿尼色弗 放乃息佛j各 1734 度瑪一杜瑪 681 

陀拉一托拉 513 括土 夸爾托 490 

非比一福依貝 2234 施弗拉 史斐辣 375 

非尼哈 丕乃哈斯 287 施亞雅述一舍阿爾雅叔布 958 

非羅羅古 非羅羅哥 1106 昆大雅 培達雅 1639 

昆努伊勒一培奴耳 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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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巴一漆巴 2174 耶歇一耶希耳 1308 

洗拉 漆拉 2176 耶疊一耶狄厄耳 1324 

洗魯雅一責魯、雅 1786 耶穌一耶穌 1291,1293 

珊迦 沙默加爾 703 耶西一葉瑟 2116 

約令一約楞 1264 耶利摩一耶黎摩特 1334 

約伯一一約伯 1255 耶利末 耶勒摩特 1332 

約現一約刻堂 1273 耶利米一耶肋米亞 1327 

約坦 約堂 1257 耶利米 耶勒米亞 1331 

約押一約阿布 1265 耶加面 耶卡默罕 1325 

約拿一約納 1259 耶古鐵 耶谷提耳 1326 

約用 約厄耳 1267 耶大雅一一耶雅達 ] 304 

約現 岳厄爾 870 耶底大一耶狄達 1305 

約瑟 若瑟 1354 耶弗他一依弗大 803 
約翰 若翰 1353 耶書崙 耶叔王克 1318 

約翰一若望 1356 耶拉蔑 耶辣默耳 1329 

約蘭 耶屬蘭（約蘭） 1309 耶斯列一依次勒耳 827 

約西（瑟） 若瑟 1354 耶路沙 耶魯沙 1315 

約亞拿一約安納 1268 耶杜頓一耶杜通 1306 
約亞拿一約哈南 1269 耶洗別 依則貝耳 828 

約哈斯－約阿哈次 1279 耶鳥斯－耶烏茲 1322 

約哈斯→耶易阿士 1333 耶烏施 耶烏土 1321 
約哈難一約哈南 1269 耶羅罕一耶洛罕 1314 

約基別一約革貝得 1280 耶西雅一依史雅 807 
約拿單一約納堂 1274 耶雷布 大王 56 

約沙法一約沙法特 1285 耶何耶大一約雅達 1271 
約書亞一若蘇厄 1362 耶何雅立一一約雅黎布 1281 

約薩拔一約匣巴得 1286 耶哥尼雅一耶苛尼雅 1323 

約西亞 約史雅 1276 耶希西家一希則克雅 671 

約阿施一一約阿士 1266 耶撒尼亞一雅匣尼雅 1993 

約雅敬一約雅金 1272 耶羅波安一雅洛貝罕 1992 

約雅斤一約雅津 1270 胡巴一一胡帕 1341 

耶利 耶依耳 1310 迦勒一加阿耳 316 

耶孫一雅松 1957 迦勒 加肋布 313 

耶賓一雅賓 1951 迦南一客納罕 1191 
耶帖 耶太特 1320 迦得一加得 306 

耶戶 耶胡 1301 迦流一加里雍 319 

耶拉 耶辣 1302 迦立 加勒布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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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瑪列一加瑪里耳 327 拿俄米一納殼米 1558 

革舜一革爾熊 1395 拿弗他利一一納斐塔里 1564 

革順一革爾雄 1394 挪亞一諾厄 2461 

革利免一克肋孟 629 挪巴一諾巴黑 2463 

革流巴一克羅帕 631 特羅非摩一特洛斐摩 1521 

革羅罷 克羅帕 631 烏利 烏黎耳 1497 

革老丟一克勞狄 628 烏撒 烏區 1495 

革老底亞 克勞狄雅 632 烏斯一伍茲 454 

革老去呂西亞一旦皂、雅 765 烏薛 烏齊耳 1501 

亭納一提默納 1850 烏薩 烏區耳 1499 

烏蘭 烏藍 1492 

十畫 烏利亞 烏黎雅 1496 

烏西雅一烏齊雅 1500 
馬但一瑪堂 2194 王耳←厄爾 102 

馬可一馬爾谷 1606 益帖 耶特爾 1319 

馬大一瑪爾大 2212 流便一勒烏本 1627 

馬太一瑪竇 2195 流瑪 勒烏瑪 1628 
馬念←瑪納恆 2207 

為利亞一瑪利亞 2210 十一畫

馬勒古－一瑪耳屬 2205 

馬提亞一瑪弟亞 2213 基列 基肋阿得 1677 

閃閃 1601 基士 克士 623 

哥尼雅一苛尼雅 1351 基多 革多爾 1390 

哥尼流一一科爾乃略 1249 基拉 革辣 1386 

夏娃一厄娃 116 基提一基廷 1667 
夏甲一一哈加爾 1151 基甸 基德紅 1671 

拿八一納巴耳 1551 基達一一刻達爾 835 

拿單一納堂 1547 基哈西 革哈齊 1391 

拿孫一木納松 268 基大利一革達里雅 1407 

拿瑪一納阿瑪 1548 基納斯 刻納次 839 
拿答一納達布 1553 基大老瑪一革多爾老默爾 1411 

拿順一納赫雄 1554 基瑪利雅一革瑪黎雅 1409 

拿鴻一納鴻 1544 悉帕一齊耳帕 2314 

拿鶴一納昌爾 1555 掃羅 撒烏耳 2376 

拿但業一納塔乃耳 1567 推喇奴一提郎諾 1854 

拿其數一納爾基索 1566 推基古一提希苛 1847 

拿坦業 乃塔乃耳 23 畢羅斯 丕洛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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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坦 則堂 1117 雅完雅j玉 1960 

細撒 齊匣 2313 雅比 雅貝士 1963 

細利斯 則勒士 1127 雅立 雅黎布 1981 

細基利 齊革黎 2315 雅叔 雅叔布 1982 

荷蘭一屬蘭 1208 雅金 雅肯 1954 

許米乃一依默納約 815 雅哈悉一雅哈齊耳 1986 
部百流 頗里約 2306 雅哈謝一雅赫則雅 1987 

麥西 米茲辣殷（埃及） 1442 雅非亞 雅非亞 1979 

麥基洗德一默基瑟德 2501 雅撤尼亞一雅匣尼雅 1993 
設巴薩 舍市巴區 957 提拉 提辣斯 1885 

提多 弟鐸 672 

十二畫 提瑪一特瑪 1505 

提達 提達耳 1846 

參孫 三松 46 提門一提孟 1842 
喇合 辣哈布 2290 提模 特曼 1506 
循都基 欣提赫 914 提比留一提庇留 1845 
普勒 普耳 1885 提摩太一←弟茂德 674 

猶大 猶大 1910 提比尼 提貝尼 1844 
猶大 猶達（斯） 1914,1917 提阿非羅一德放斐羅 2333 
猶流一猶里約 1918 提革拉昆列色

猶推古 厄鳥提高 163 提革拉特丕肋色爾 1866 
答比匿一塔培乃斯 2030 黑馬 赫爾瑪 2269 

排力一←斐理伯 1873 黑米 赫爾默斯 2277 
聯力門 費肋孟 1945 黑摩其尼一赫摩革乃 2276 

排力斯一斐理斯 1875 

排吉路一非革羅 1104 十一畫

排理徒一非肋托 1105 

雅八 雅巴耳 1961 塞特 舍特 947 

雅億一雅厄耳 1974 暗利 放默黎 1720 
雅各 雅各伯 1968,1969 暗嫩 阿默農 1015 
雅哈 雅哈特 1975 暗拉非一一阿默辣斐耳 1080 
雅善 雅笙 1956 眶孺 雅依爾 1977 

雅基一雅刻 1953 眶魯 雅依洛 1978 

雅干一雅甘 1952 該南 刻南 834 

雅弗 耶斐特 1312 該猶 加約 307 

雅憫一一雅明 1955 該隱 加音 304 

雅斤 雅津 1958 該亞法一蓋法 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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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一路加 2129 十五畫

路得一盧德 2444 

路求一路基約 2134 魯、字一魯、富 2416 

辟拉一彼耳哈 884 德丟一特爾爵 1510 

辟罕一彼耳漢 885 摩押一摩阿布 2346 

達太一達陡 2142 摩西一梅瑟 1745 

撒萊一撤辣依 2375 

十四畫 撒門一區耳孟 339 

撤刻一臣雇爾 344 

寧法一寧法 2167 撒布一匣步得 343 

寧錄一尼默洛得 403 撒底一匣貝狄 347 

歌革一哥格 1440 撒拉一撒辣 2359 

歌獲一哥默耳 1437 撒拔一匣巴得 341 

歌利亞一一哥肋雅 1434 撒番 區汪 335 

瑣法一左法爾 408 撒督一區多克 338 

瑪代一一瑪待 2184 撒薩←區匣 336 
瑪各一一瑪哥格 2202 撤該一區凱 334 
瑪吉 瑪基爾 2203 撤布得 回步得 343 

瑪坦一瑪堂 2194 撒弗他一一撒貝達 2361 

瑪拉 瑪辣 2189 撒巴底一匣貝狄 347 

瑪撤 瑪撒 2191 撒慕拿一匣耳摩納 348 

瑪施一瑪士 2193 撒拉鐵一一沙耳提耳 702 

瑪迦一瑪阿加 2198 撒母耳 撤慕爾 2370 

瑪勒列 瑪拉肋耳 2212 撤現根一撤爾貢 2374 

瑪拉基一瑪拉基亞 2220 撒羅米 撒羅默 2368 

瑪拿西一默納協 2492 撒非喇 撒斐辣 2372 

瑪拿西一默納舍 2493 撤鰻以色 沙耳瑪乃色 704 
瑪挪亞 瑪諾亞 2208 撒迦利亞－一匣加利亞 351 

瑪西雅一瑪阿色雅 2215 撤迦利亞一則加黎雅 1131 

瑪他提雅一瑪塔提雅 2225 

瑪他提亞一瑪塔提雅 2225 十六畫
瑪土撒利一默突沙耳 2505 

瑪士撒拉一默突舍拉 2506 噩一放格 1713 

福徒拿都一一福突納托 2235 竭巴力一厄特巴耳 162 

赫一赫特 2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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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畫

薩拜一匣拜

薩改 區開

薩瑪 撒耳瑪

謝拉 則辣黑

彌迦 米該亞

337 

333 

2365 

1125 

538 

十八畫

臨門 黎孟 2418 

十九畫

羅以 羅依 2563 

羅得 羅特 2567 

羅（多）單一多丹 475 

羅大一－洛德 1234 

羅實 洛士 1236 

羅波安一勒哈貝罕 1629 

二十晝

蘇現 族爾

蘇撤拿一蘇撒納

1737 

2581 

畫十

蘭蘭 2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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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畫 比土力一貝突耳 737 
比哈希錄 丕哈希洛特 289 

三館一三館 45 戶割一胡科克 1347 

大數一塔爾索 2026 戶沙一胡沙 1345 

大馬色 大馬士革 63 厄巴大一加巴達 318 

大比拉一大博爾 61 

大瑪努他 達瑪奴達 2152 五畫

士巴一突巴耳 1251 

士每拿 斯米納 1878 他嗎一塔瑪爾 2021 

土班雅 西班牙 612 他納一塔納客 2023 
他普亞一塔普亞 2025 

四畫 他納示羅 塔納特史羅 2036 
他伯仙一一大博爾山 61 

巴珊一一巴商 215 以倘一一厄堂 114 

巴蘭一一帕蘭 873 以倫一厄隆 108 

巴別 巴貝耳 218 以力 厄勒客 140 

巴拉一－巴阿拉 217 以東 厄東 100 

巴魯、米一巴胡陵 222 以拉一厄拉 105 

巴瓦羅 帕特洛斯 880 以欄一厄藍 106 

巴戶琳一一巴胡陵 222 以琳一一厄林 107 

巴比倫一巴比倫 219 以轉 厄拉特 124 

巴末巴力一巴摩特（巴耳） 229 以米 厄明 110 

巴力夏瑣一巴爾哈祥爾 246 以伯蓮一依貝肋罕 808 

巴力洗分一巴耳責豐 235 以利穩一蜀楞 1209 

比錄一貝洛特 733 以薩迦一依撒加爾 819 

比東一一丕通 284 以可念一依科尼雍 813 

比王耳 貝爾 729 以土買一依杜默雅 812 

比色一一貝則克 738 以大拉一依德阿拉 811 

比割一培科得 1641 以實各一厄市苛耳 160 

比連 彼耳漢 885 以實陶一厄市陶耳 161 

比遜 丕雄 283 以巴路一厄巴耳 118 

比利提 培肋提 1643 以弗崙一厄斐龍 139 

比利洗 培黎齊 1652 以弗所一厄弗所 136 

比伯實一丕貝色特 286 以得來 厄德勒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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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拉他一厄拉特 124 示拿一史納爾 374 

以拉撒－厄拉撒爾 152 示羅 史羅 367 

以法他一厄弗辣大 158 示巴琳一一舍巴陵 949 

以法蓮一厄弗辣因 157 

以色列一以色列 296 六畫
以革倫一厄刻龍 131 
以利哩古一依里黎苛 814 弗呂家一夫黎基雅 210 

以土利亞一一依突勒雍 826 安翁 1581 

以旬迦別一厄茲雍革貝爾 184 安提阿一一安提約基雅 508 

以法拉音一厄斐龍 139 安提帕底 安提帕特 504 

以馬件斯一厄瑪鳥 134 多調 多堂 477 

以耶亞巴林一依耶阿巴陵 229 多王耳 多爾 480 

加拿一一卡納谷 358 多利買一仆多肋買 87 
加略一克黎約特 636 吉頭一克爾 622 
加利利一加里肋亞 326 吉甲一基耳加耳 1676 

加大拉一加達辣 318 古王耳哈列設一克爾赫勒斯 638 

加拉太 迦拉達 379 伊坦 厄堂 114 

加低斯 卡德士 360 伊甸 伊甸 452 

加帕多加 卡帕多細雅 363 伊磯倫一厄革隆 121 
加略希斯崙 克黎約特赫茲龍 642 伊利提基一厄耳特刻 148 

加低斯巴尼亞一一卡德士巴爾乃亞 361 伊勒歌斯一厄耳科士 146 
古他一雇特 1997 伊弗他伊勒一依費塔赫耳 830 
古珊一雇商 1998 米倫 默龍 2485 
古實 雇士 1995 米甸 米德楊 541 

古利奈一基勒乃 1672 米羅一米羅 533 

尼悉乃漆布 17 米沙 默沙 2456 

尼波一乃波 7,8 米利大一－默里達 2489 

尼羅 尼羅河 390 米利都一米肋托 543 

尼陀法 乃托法 18 米吉多一默基多 2488 

尼尼微 尼尼微 397 米底巴一默德巴 2487 

尼哥波立一尼苛頗里 402 米斯巴一米茲帕 548 

尼弗多亞一乃費托亞 25 米烏尼一阿孟 983 

立拿一里貝納 762 米磯崙一米革龍 540 
本都本都 420 米推利亞一米提肋乃 551 

布斯一步次 684 米所波大米一美索不達米亞 1290 
示劍 舍根 944 西乃 西乃 606 

示巴 舍巴 943 西巴 色巴 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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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拉一色拉 585 伯賽大一貝特賽達 749 
西昌 史屬爾 370 f申崙一史默龍 373 

西王耳 色依爾 587 何崙（倫） 昌龍 1206 
西頓 漆冬 2175 何烈一蜀勒布 1219 

西伯蓮 息、貝辣因 1468 何現 屬爾 1207 

西流基 色霎基雅 589 何薩一一昂撤 1212 
西羅亞一史羅亞 371 何利人一－蜀黎人 1211 

西古提一叔提雅人 847 何羅念一昂洛納因 1224 

西布倫一則步隆 1122 何耳瑪 昌爾瑪 1218 

西斐崙一齊弗龍 2317 吾寫一烏爾 1494 

西法瓦音 色法瓦因 597 杜拉一杜辣 682 

艾一哈依 1141 別加一培爾革 1647 

況一欣 913 別迦摩 培爾加摩 1657 

印度一印度 468 別是巴一貝爾舍巴 743 

老底嘉一勞狄刻雅 1819 利合一一勒屬布 1622 

色弗尼一色威乃 595 利堅 勒耿 1615 

各各地 哥耳哥達 1438 利門一一黎孟 2418 

利鮮一勒森 1616 

七畫 利乏音 勒法因 1625 

利基翁一勒基雍 1621 

呂大一一里達 761 利巴嫩一黎巴嫩 2422 
呂蒙一一里基雅 764 利哈比一肋哈賓 573 
呂底亞 里狄雅 763 利提瑪一黎特瑪 2424 
品彼亞一利比亞 646 利比拉一黎貝拉 2421 

呂高尼 呂考尼雅 652 利河伯一勒昌波特 1630 
含一含 648 利非訂一勒非丁 1626 

伯拉河 幼發拉的 414 利都是一肋突興 576 
伯善（珊）一貝特商 736 沙密 沙米爾 697 

伯夙一貝特族爾 751 沙崙一沙龍 690 

伯亞文一貝特阿文 745 沙微一沙委 693 
伯利恆一一白冷 441 沙斐一一沙非爾 695 
伯和崙一貝特蜀龍 746 沙賓一沙耳賓 696 

伯大尼 伯達尼 613 沙拉賓 沙阿拉賓 700 

伯昆王耳 貝特培放爾 754 每拉一米辣 535 

伯法其 貝特法革 748 每西亞一米息雅 545 
伯特利 貝特耳 734 但丹 76 

伯示麥一貝持舍默士 755 低加波利 十城區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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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尼一息、寧 1461 彼西底一丕息狄雅 288 
希臘一希臘 660 抹大拉一瑪格達拉 2217 
希蘭一赫藍 2259 帖撒羅尼迦一得撒洛尼 1698 
希伯崙一赫貝龍 2265 非尼基一排尼基 1937 
希伯來一希伯來 665 非利士一一培肋舍特 1655 

希利弗一赫肋弗 2267 非拉鐵非 非拉德非雅 1107 
希實本一赫市朋 2272 底本一狄朋 706 
希斯崙 赫茲龍 2274 底但一德丹 2323 
希底結一底格里斯 883 底璧一德彼爾 2326 
希特偷一赫特隆 2273 巾自弗 帕﹛弗 872 
希拉波立一耶辣頗里 1330 帕大喇一帕塔辣 875 
汲淪一克德龍 626 帕提亞一帕提雅人 881 
庇哩亞一一貝洛雅 732 帕斯魯細一帕特洛斯 880 

庇堆尼一彼提尼雅 888 帕勒司聽一巴力斯坦 236 

亞嫩 阿爾農 1025 

八畫 亞弗 阿費克 1019 

亞們 阿孟 983 
拔摩一帕特摩 874 亞納 阿納克 1018 
和穩一屬楞 1209 亞柯 阿苛 979 
押頓一阿貝冬 989 亞甲一阿加得 995 
押瑪一一阿德瑪 1001 E蘭一阿蘭 981 
拉億一拉依士 896 亞設 阿協爾 1031 
拉古 拉基士 895 亞述 亞述 775 

拉巴一辣巴 2290 亞割一阿苛爾 998 
拉末 辣摩特基肋阿得 2300 亞巴琳一阿巴陵 988 
拉沙 肋沙 571 亞大利一阿塔肋雅 1070 

拉瑪一辣瑪 2283 亞實突 阿市多得 1065 
拉西亞一拉撒雅 900 亞非加一阿費克 1019 

波斯一波斯 927 亞弗革一阿費克 1019 

波金一波津 926 亞他林一阿塔陵 1035 
波斯拉一波責辣 930 亞拉伯一一阿刺伯 1027 
阿挪一教諾 1716 亞拉巴一阿辣巴 1026 
陀伯一托布 512 亞拉得 阿辣得 1028 
陀斐持一托斐特 517 亞拉臘一阿辣辣特 1058 
居比路一塞浦路斯 2038 亞摩利一亞摩黎人 1054 
欣嫩 希農 662 亞杜蘭一阿杜藍 1002 

所多瑪一索多瑪 1572 亞比鳥一阿丕約 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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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瑪力－一阿瑪肋克 1052 哈米亞樓一哈納乃耳堡 1184 

亞羅現一阿洛厄爾 1060 哈薩以難一一哈匣爾厄南 1185 
亞西亞 亞細亞 782 哈達臨們一一哈達得黎孟 1182 
亞該亞 阿哈雅 1007 哈米吉多頓一阿瑪革冬 1050 

亞達現一阿達爾 1000 紅海一紅海 1287 
亞都冥一阿杜明 1003 迦得一加得 306 
亞瑣都一阿左托 1036 迦拉←加拉 305 

亞雅崙一阿雅隆 1011 迦拿一加納 309 
亞面亞一亞美尼亞 787 迦特←加特 310 

亞略巴古一阿勒約帕哥 1083 迦琳一一加林 308 

亞拿希列一提默納特色辣黑 1865 迦立一加勒布 320 

亞克拉演一阿刻辣賓 1049 迦南一客納罕 1191 
亞利馬太一一阿黎瑪特雅 1084 迦密一加爾默耳 323 
亞力山太一亞歷山大里亞 790 迦巴一革巴 1385 
亞實基倫一阿市刻隆 1066 迦勒底 加色丁 315 

亞比利尼一阿彼肋訥 1040 迦巴勒 革巴耳 1387 

亞革大馬 哈刻達瑪 1175 迦巴，魯 革巴爾 1388 

亞蘭基述 革叔爾 1403 迦步勒一加步耳 311 

亞蘭大馬色 大馬士革 63 迦斐託一加非托爾 321 
亞蘭拿哈連一阿蘭納哈辣因 1093 迦百農一葛法翁 2117 

亞伯米何拉一阿貝耳默屬拉 1089 迦累得一基肋阿得 1677 

亞特律加寧一阿市塔特卡爾納殷 1。” 迦基米施一加革米士 322 
迦特希弗一加特赫費爾 330 

九畫 迦特臨門一加特黎孟 329 

敘加一息哈爾 1466 
哪一熙雍 2068 敘拉古 息辣谷撒 1470 
哈們一哈孟 1143 亭拿一提默納 1849 
哈博 哈波爾 1152 亭拿希列 提默納赫勒斯 1864 
哈忽 哈耳胡耳 1176 亭拿西拉一提默納特色辣黑 1865 
哈末（馬）一哈瑪特 1159 度瑪一杜瑪 681 
哈蘭 哈蘭 1144 昆奪 培托爾 1653 
哈內斯一哈乃斯 1163 昆現－ t音放爾 1646 
哈洗錄一哈茲洛持 1180 昆斯迦 丕斯3日 285 
哈基拉一哈基拉 1155 昆努伊勒一培奴耳 1645 
哈排拉一哈威拉 1170 昆列斯烏撒一培勒茲鳥匣 1658 
哈得拉一哈得辣客 1174 洗扁一責波殷 1784 
哈薩亞達一一哈匣爾阿達爾 1187 洗斯 漆茲 2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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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利達一責勒達 1785 盲目 新 2052 

洗波音 責波殷 1784 哥蘭一一哥藍 1430 

洗瑪臉一責瑪辣因 1787 哥拉m 苛辣匣因 1352 
洗革拉 漆刻拉格 2180 哥林多一格林多 1483 

便雅憫 本雅明 423 拿因 納因 1546 

俄立 敷勒布 1727 拿瑪一納阿瑪 1548 

俄弗尼一致弗尼 1724 拿約 納約特 1556 

俄斐勒一放斐耳 1722 拿撒勒一納匣肋 1559 

約但 約但 1258 拿弗他利一納斐塔里 1564 

約帕 約培 1262 拿弗土希→納斐突散 1565 

約帕一約刻特耳 1284 高大→克勞達 627 

約念一約刻乃罕 1283 格拉森一革辣撒 1397 

約緬一約刻默罕 1282 烏萊一－鳥來 1493 

約沙、法一約沙法特 1285 烏斯 胡茲 1346 
耶末 雅爾慕特 1991 夏瑣一一哈蚱爾 1172 

耶利哥 那里哥 1311 特庇一德爾貝 2330 
耶書崙一耶叔戒 1318 特羅亞一特洛阿 1513 

耶拉獲一耶辣默耳 1329 特拉可尼一特辣蜀尼 1516 

耶布斯一耶步斯 1303 馬其頓一馬其頓 1605 

耶斯列一依次勒耳 827 馬哈念一瑪哈納因 2216 

耶書亞一一耶叔亞 1317 馬哈丹一一瑪加丹 2201 

耶路撒冷一耶路撒冷 1336 旁非利亞一旁非里雅 1474 

革迦撒 基爾加士 1680 書念 叔能 843 

革哩底 克里特 630 書珊 穌撤 2448 

革尼撒勒一革乃撒勒 1409 書研 穌爾 2447 

客西馬尼一革責瑪尼 1410 書拉密 叔拉米特 846 

十畫 十一畫

挪一諾 2457 部去利一頗提約旦 2307 
挪伯 諾布 2459 埃及一埃及 1442 

挪巴 諾巴黑 2463 埃提阿伯一厄提約丕雅 181 

挪弗 諾夫 2462 密奪 米革多耳 552 
挪得 諾得 2460 密抹一一米革瑪斯 550 
挪法 諾法黑 2465 畢士大一一貝特區達 750 
挪答 諾達布 2464 淤他一猶他 1916 

挪亞們一諾阿孟 2458 勒撒 黎撒 2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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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撒←提爾區 1853 提瑪－一特瑪 1505 

麥比拉一瑪革培拉 2219 提拉一提刺斯 1855 

梭烈 苟勒克 717 提斯比一提市貝 1857 
基提 基廷 1667 提斐（弗）薩一提斐撒 1852 
基頭 克爾 622 提備斯一特貝茲 1507 
基列一克黎雅特 635 提哥亞一一特科亞 1508 

基多（突）一革多爾 1390 提比斯一底比斯 882 
基立一革黎特 1399 提格立 底格里斯 883 
基羅一基羅 1666 提態哩亞一提庇黎雅 1858 

基色一革則爾 1404 猶大－ j首大 1910 
基訓一基紅 1665 猶太 猶太 1911 

基述一革叔爾 1403 答比重一塔里培乃斯 2034 
基遍一基貝紅 1669 堅革哩一耕格勒 1583 
基頓一克雄 624 尋一親 2455 

基尼一刻尼人 840 萊煞一拉依士 896 

基尼洗一刻納次 839 排尼基 排尼基 1937 
基伊拉一刻依拉 838 排立比一斐理伯 1871 
基低斯一刻德士 836 黑本一赫爾朋 2266 

基低拉一革德辣 1389 黑門一赫爾孟 2270 

基拉耳 革辣爾 1396 黑實鬥一赫市孟 2271 
基比亞 基貝亞 1668 雅博一雅波克 1965 
基比頓一基貝通 1670 雅典一雅典 1950 
基列亭 克黎雅塔因 639 雅完一雅汪 1960 

基利提←革勒提人 1406 雅比一雅貝士 1963 
基利家 基里基雅 1678 雅謝 雅則爾 1984 

基利心一革黎斤 1409 雅雜 雅哈茲 1976 
基利波一基耳波亞 1675 雅比聶一雅貝乃耳 1985 

基尼烈一基乃勒特 1679 雅比斯 雅貝茲 1964 
墓烈耶琳←克黎雅特耶阿陵 641 雅提耳一雅提爾 1983 

基列敘利亞一切肋敘利亞 99 雅比尼 雅貝乃 1962 
細步倫一則步隆 1122 雅非亞 雅非亞 1980 
推羅－一提洛 1843 陳割一穌苛特 2450 

推雅推喇一提雅提辣 1859 

十＝畫

十二畫

蛾摩拉一一哈摩辣 1161 

提慢一特曼 1506 義大利 意大利 2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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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撤利亞一凱撒勒雅 1813 摩弗 摩夫 2344 

路斯一路次 2132 摩押一摩阿布 2346 

路低 路丁 2131 摩利亞一摩黎雅 2349 
路可得一呂斯特辣 653 摩拉大一摩拉達 2347 

達莫一塔德摩爾 2025 摩西拉一摩色辣 2351 
普勒 普耳 1885 摩西錄一－摩色洛特 2354 
普嫩 普農 1886 摩利設迦特 摩勒舍特 2353 
普頓一一丕通 284 撒冷一撒冷 2355 

撒分 區豐 332 

＋四畫 撒摩一撒摩 2358 

撒烈一則勒得 1126 

寧拉 尼默辣 395 撒狄一一撒爾德 2373 

寧林 尼默陵 396 撒們一一臣耳孟 339 
歌散一哥倉 1433 撒摩拿一匣耳摩納 348 
歌珊一哥笙 1432 撒諾亞一直諾亞 346 
歌羅西 哥羅森 1435 撤拉米一～撒拉米 2367 

瑣巴 蚱巴 1527 撒拉但一區爾堂 340 
瑣拉 祥辣 1528 撒勒法一區爾法特 349 
瑣現 左哈爾 407 撒摩特刺一撒摩辣刻 2380 
瑣安一左罕 406 撒馬利亞一撒瑪黎雅 2377 
瑣希列一左赫肋特 409 魯瑪 魯瑪 2417 
瑪代一瑪待 2184 

瑪拉 瑪辣 2189 十六畫
瑪撒 瑪撒 2191 

瑪臘一－瑪阿辣特 2214 錫安一熙雍 2058 

瑪迦 瑪阿加 2198 提馬大一一達耳瑪提雅 2153 

瑪雲一瑪紅 2186 

瑪頓 瑪冬 2185 十七畫
瑪基大一一瑪刻達 2203 
瑪哈念一瑪哈納因 2216 賽耳底一敘爾提 1134 

瑪利沙一瑪勒沙 2209 隱多頭一恩多爾 1454 

慢利一瑪默勒 2206 隱基底一恩、革狄 1456 

赫人一赫特人 2263 隱干寧一恩加寧 1455 

隱以革蓮一恩、厄革拉因 1457 

＋五畫

摩利一一摩勒 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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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2 基督教與天主教聖經地名對照索引

臨門一黎孟

鎖安一左罕

十八畫

十九畫

2418 

406 

羅馬一羅馬 2564 

羅德一羅得 2562 

羅底一洛多 235 

羅底巴一羅德巴爾 2568 

二十畫

蘇西 組斤

蘇基一穌基因

穌現 穌爾

二十一畫

1769 

2449 

2447 

蘭塞（基）一辣默色斯 2297 

鹽城一鹽城

鹽谷一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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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畫

2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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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3 基督教與天主教聖經書目對照表

3. 基督教與天主教聖經書目對照表

舊約 那1聘書 納鴻

創世記 創世紀 哈巴谷書 哈巴谷

出埃及記 出谷紀 西番雅書 吾吾福尼亞

利未記 肋未紀
哈該書 哈蓋

民數記 戶籍紀 撒迦利亞書 區加利亞

申命記 申命記 瑪拉基書 瑪拉基亞

約書亞記 若蘇厄書 新約
士師記 民長紀 馬太福音 嗎竇福音

路得記 盧德傳 馬可福音 馬爾谷福音

撒母耳記上 撒慕爾紀上 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

撒母耳記下 撒慕爾紀下 約翰福音 若望福音

列王紀上 列王紀上 使徒行傳 宗徒大事錄

列王紀下 列王紀下 羅馬人書 羅馬書

歷代志上 編年紀上 哥林多前書 格林多前書

歷代志下 編年紀下 哥林多後書 格林多後書

以斯拉記 厄斯德拉上 加拉太書 迦拉達書

尼希米記 厄斯德拉下（乃赫米雅） 以弗所書 厄弗所書

以斯帖記 艾斯德爾傳 排立上七害 斐理伯書

約伯記 約伯傳 歌羅西喜 哥羅森書

詩篇 聖詠集 帖撒羅尼迦前書 得撒洛尼前書

藏言 主義言 帖撒羅尼迦後書 得撤洛尼後書

傳道書 訓道篇 提摩太前書 弟茂德前書

雅歌 雅歌 提摩太後書 弟茂德後書

以賽亞書 依撒意亞 提多書 弟鐸書

耶利米書 耶肋米亞 排利門喜 費肋孟書

耶利米哀歌 耶肋米亞哀歌 希伯來書 希伯來書

以西結書 厄則克耳 雅各書 雅各伯書

但以理書 達尼爾 彼得前書 伯多祿前書

何西阿書 歐瑟亞 彼得後書 伯多祿後書

約現書 岳厄爾 約翰一書 若望一書

阿摩司書 亞毛斯 約翰二書 若望二書

俄巴底亞書 亞北底亞 約翰三書 若望三書

約拿書 約納 猶大書 猶達書

彌迦書 米該亞 敢示錄 默示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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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早14 中文詞彙索引

4. 中文詞彙索引

一畫 人 31 

人子 32 

一文 人格 33 

一代 2 人祭 34 

一步 3 人獸交合 35 
人類通諭 36 

二畫 十誡 37 

十字架 38 

丁香 4 十城區 39 

七 5 十字記號 40 

七十賢士譯本 6 十二支派 41 

乃波（山） 7 十二小先知 42 

乃波（城） 8 十二宗徒訓言 43 

乃波（神） 9 十二宗祖遺囑 44 

乃苛 10 

乃爾 II 一畫
乃黎 12 

乃革布 13 三館 45 

乃弗泰 14 三松 46 

乃勒烏 15 三位一體奧義 47 

乃黎雅 16 上主 48 

乃漆布 17 上主的日子 49 

乃托法 18 上主的使者 50 

乃阿頗旦 19 上主的僕人 51 

乃赫米雅 20 上智的天主通諭 52 

乃赫米雅書 21 乞丐 53 

乃巴約特 22 千年國說 54 

乃塔乃耳 23 口唇 55 

乃塔尼雅 24 大王 56 

乃費托亞 25 大魚 57 

乃胡市堂 26 大麥 58 

乃爾加耳 27 大將軍 59 

乃爾加耳沙勒責爾 28 大理石 60 

乃步沙次班 29 大博爾 61 

乃步匣辣當 30 大司祭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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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司14 中文詞彙索引

大馬士革 63 切肋敘利亞 99 

大馬士革文件 64 厄東 100 

女人 65 厄里 101 

子、子女 66 厄爾 102 

小麥 67 厄耳 103 

山谷、平原 68 厄拉 104 

山羊 69 厄拉谷 105 

山中聖訓 70 厄藍 106 

工人 71 厄林 107 

厄隆（城） 108 

四畫 厄隆（人） 109 

厄明 110 
不潔 72 厄法（人） 111 
不誤，性 73 厄法（地） 112 
中保 74 厄蘭 113 

中文聖經譯本 75 厄堂（曠野） 114 

丹 76 厄堂（人） 115 

五城 77 厄娃 116 
五書 78 厄巴耳（人） 117 

五穀 79 厄巴耳（山） 118 

五臟 80 厄貝爾 119 
五旬節 81 厄德勒 120 

五卷經 82 厄革隆 121 

什一之物 83 厄胡得 122 

仁愛 84 厄羅音 123 

仁慈 85 厄拉特 124 
仆洛屬洛 86 厄里亞 125 
仆托肋買 87 厄里安 126 

仆托肋米 88 厄里沙 127 

仇恨 89 厄里烏 128 
「仇恨井」 史特納 90 厄里買 129 
元首 91 厄里雍 130 

元首職權 92 厄刻龍 131 
公函 93 厄路耳 132 
公議會 94 厄呂瑪 133 

六藝 95 厄瑪烏 134 

分挽 96 厄諾士 135 

分裂 97 厄弗所 136 

分封侯 98 厄弗所書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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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呂14 中文詩彙索引

厄弗得 138 厄里約頗里 177 

厄斐龍 139 厄克巴塔納 178 

厄勒客 140 厄丕默尼得 179 

厄撒烏 141 厄帕洛狄托 180 

厄色尼 142 厄提約丕雅 181 

厄斯里 143 厄烏辣桂隆 182 
厄塔寧 144 厄貝得默肋客 183 

厄耳卡納 145 厄茲雍革貝爾 184 

厄耳科士 146 厄威耳默洛達客 185 

厄耳瑪丹 147 厄肋番廷草紙文件 186 
厄耳特刻 148 友弟德 187 

厄里雅金 149 友弟德傳 188 

厄里法次 150 天 189 

厄里烏得 151 天主 190 

厄拉撒爾 152 天圓 191 

厄瑪奴耳 153 天使 192 

厄派乃托 154 天后 193 

厄申自夫辣 155 天秤 194 

厄弗辣因 156 天主經 195 

厄弗辣因（城） 157 天主的山 196 

厄弗辣大 158 天主顯現 197 

厄辣斯托 159 天上萬象 198 
厄市苛耳 160 天主的使者 199 

厄市陶耳 161 天主的名字 200 

厄特巴耳 162 天主的羔羊 201 

厄烏提屬 163 天主的照顧 202 

厄敷狄雅 164 天主的全副武裝 203 
厄撒哈冬 165 天主歐示教義憲章 204 

厄則克耳 166 太陽 205 

厄則克耳先知書 167 太陽城 206 

厄斯得隆 168 太陽神 207 

厄斯德拉 169 太古史 208 

厄斯德拉上下 170 太貝特 209 

厄斯德拉卷三卷四 171 夫黎基雅 210 

厄斯德拉默示錄 172 孔雀 211 

厄貝雅塔爾 173 巨人 212 

厄肋阿匣爾 174 巴耳 213 

厄里厄則爾 175 巴郎 214 

厄里默肋客 176 巴商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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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哥14 中文詞彙索引

巴特 216 戶口登記 255 

巴阿拉 217 手 256 

巴貝耳塔 218 手指 257 

巴比倫 219 手臂 258 

巴厄沙 220 支派 259 

巴哥阿 221 文體類型 260 

巴胡陵 222 文體形式批判學 261 

巴基德 223 斗 262 

巴拉克 224 日 263 

巴路克 225 日頭 264 

巴路克先知書 226 月 265 

巴路克默示錄 227 月亮 266 

巴路克第三默示錄 228 木 267 

巴摩特 229 木納松 268 

巴辣巴 230 比喻 269 

巴辣克 231 比喻（新約中的） 270 

巴耳貝克 232 比拉多 271 
巴耳塔撒 233 水 272 

巴耳則步 234 水蒼玉 273 

巴耳責豐 235 火 274 

巴力斯坦 236 火把 275 

巴力斯坦考古的發掘 237 火 276 

巴爾耶穌 238 父親 277 

巴爾納伯 239 父母 278 

巴爾納伯大事錄和致命錄 240 牛 279 

巴爾撒巴 241 牛膝草 280 

巴爾提買 242 王冠 281 

巴爾齊來 243 

巴色瑪特 244 五畫
巴特舍巴 245 

巴耳哈昨爾 246 丕洛 282 

巴耳培殼爾 247 丕雄 283 

巴爾苛刻巴 248 丕通 284 

巴爾多祿茂 249 丕斯加 285 

巴爾多祿茂大事錄 250 丕貝色特 286 

巴斯卦羔羊（愉越節） 251 丕乃哈斯 287 
幻身論 252 丕息狄雅 288 

'[_j、 253 丕哈希洛特 289 

戶籍紀 254 世代 290 

1607 



索哥14 中文詞彙索引

主、主人 291 加特赫費爾 330 

主日 292 包皮 331 
主的語錄 293 陸豐 332 
主的復活 294 區開 333 

代兄弟立桐律 295 匣凱 334 

以色列 296 區汪 335 

以色列國 297 區區 336 

以色列遺民 298 匣拜 337 

以民曠野行程 299 值多克 338 

兄弟 300 區耳孟 339 

可憎之物 301 區爾堂 340 

出神 302 區巴得 341 

出谷紀 303 區巴泰 342 
加音 304 區步得 343 

加拉 305 匣雇爾 344 

2日得 306 匣刻約 345 

3日約 307 匣諾亞 346 

加林 308 區貝狄 347 
加納 309 匣耳摩納 348 
加特 310 區爾法特 349 

加步耳 311 區貝狄耳 350 

加耳乃 312 區加利亞 351 
加肋布 313 匣加利亞先知書 352 
加黎雅 314 區加利亞歌 353 

加色丁 315 區默組明 354 

加阿耳 316 占← 355 

加巴達 317 卡步 356 

加達辣 318 卡納 357 

加里雍 319 卡納谷 358 

加勒布 320 卡爾頗 359 

加非托爾 321 卡德士 360 

加革米士 322 卡德士巴爾乃亞 361 

加爾默耳 323 卡爾納殷 362 

加爾瓦略 324 卡帕多細雅 363 

加俾額爾 325 古民族的分佈 364 
加里肋亞 326 召選 365 

加瑪里耳 327 史學 366 

加默里耳 328 史羅 367 
加特黎孟 329 史米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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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哥14 中文詞彙索引

史孟 369 左法爾 408 

史屬爾 370 在赫肋特 409 
史羅亞 371 布拉斯托 410 

史默紅 372 平原 411 

史默龍 373 平行體 412 

史納爾 374 幼鹿 413 

史斐辣 375 幼發拉的 414 

史沙克 376 弗肋貢 415 

史托頗里 377 打獵 416 
司祭 378 未錄主言 417 

可祭城 379 末世論 418 

司祭法典 380 末日審判 419 
四書 381 本都 420 
四散的以民 382 本性 421 

外衣 383 本希農 422 

外方人 384 本雅明 423 
外邦歸化的基督徒 385 正經 424 

奴僕 386 正義 425 

奴默尼 387 母牛 426 

奶 388 母親 427 

奶餅 389 民長紀 428 

尼羅河 390 永遠 429 

尼散 391 玉石 430 

尼苛勞 392 玉髓 431 

尼苛勞黨 393 玉蜀委 432 

尼革爾 394 瓦片 433 

尼默辣 395 瓦士提 434 

尼默陵 396 甘達刻 435 

尼尼微 397 生命 436 

尼普爾 398 生命冊 437 

尼貝哈次 399 生命樹 438 
尼加諾爾 400 申蟲狀圖章 439 

尼苛德摩 401 申命紀 440 
尼苛頗里 402 臼冷 441 

尼默洛得 403 白驚 442 
尼色洛客 404 白松香 443 
左爾（提洛） 405 自瑪腦 444 
左罕（塔尼斯） 406 皮囊 445 
左哈爾 407 石、韓石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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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哥14 中文詞彙索引

石榴 447 多神教 483 

石油 448 多夫制 484 

石柱 449 多妻制 485 

石舖地 450 多彼雅 486 

立像 451 多俾亞 487 

多俾亞傳 488 

六畫 多貝辣特 489 

夸爾托 490 
伊甸 452 字母 491 

伊壁鳩魯派 453 字母順序詩 492 

伍茲 454 宇宙 493 
休書 455 宇宙觀 494 
充軍 456 安慰 495 

先知、先知職責 457 「安慰之聖神」誦諭 496 

先存 458 安德肋 497 

光明 459 安德肋大事錄 498 

光榮 460 安息日 499 
光榮頌 461 安息、日路程 500 
全能者 462 安息年 501 
全矯祭 463 安息油液 502 
再來 464 安提帕 503 
刑罰、懲罰 465 安提帕特 504 

列王紀 466 安多尼堡 505 
印、圖章 467 安多尼苛 506 

印度 468 安提約古 507 

名字 469 安提約基雅 508 

地、大地 470 安得洛尼科 509 

地獄 471 年 510 

地理 472 年齡 511 

地中海 473 托布 512 

地質時代 474 托拉 513 

多丹 475 托辣 514 

多克 476 托彼特 515 

多堂 477 托彼雅 516 

多默 478 托斐特 517 

多默大事錄 479 托加爾瑪 518 

多爾 480 收葡萄節 519 

多厄格 481 早熟的無花果 520 

多爾卡 482 旭日 521 

1610 



索引 4 中文詞彙索早︱

朱紅、紫紅 522 肉身 561 

次經 523 肉身復活 562 

死亡 524 肉桂 563 

死海 525 肋未 564 

死海文件 526 肋末人 565 

死人復活 527 肋未城 566 

泛巴比倫主義 528 肋未紀 567 
灰 529 肋未支派 568 

百夫長 530 肋未遺囑 569 
百合花 531 肋阿 570 
米加 532 肋沙 571 

米羅 533 肋巳納 572 
米納 534 肋哈賓（人） 573 

米辣 535 肋慕耳 574 

米加雅 536 肋特客 575 

米加耳 537 肋突興 576 
米該亞 538 臣僕 577 
米該亞先知書 539 自然、本性 578 

米革龍 540 自由 579 

米德楊 541 自由人 580 

米耳公、摩肋客 542 至高者 581 

米肋托 543 舌 582 
米黎盎 544 色阿 583 

米息雅 545 色巴、舍巴 584 
米市納 546 色拉 585 

米沙耳 547 色貢多 586 

米茲帕 548 色依爾 587 

米德辣市 549 色霎苛一世 588 

米革瑪斯 550 色霎基雅 589 

米提肋乃 551 色爾爵（保祿） 590 

米革多耳 552 色斐特 591 

米革達耳加得 553 色辣芬 592 

羊 554 色辣雅 593 

羊門 555 色魯格 594 

羊棧 556 色威乃 595 

羊皮卷 557 色法辣得 596 

老年 558 色法瓦因 597 

老鼠 559 艾農 598 
肉 560 艾斯德爾 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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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4 中文詞彙索引

艾斯德爾傳 560 克黎約特 636 

血 601 克爾哈勒斯 637 

血田 602 克爾赫勒斯 638 

血仇 603 克黎雅塔殷 639 

行星 604 克貝洛特阿塔瓦 640 

衣服 605 克黎雅特耶阿陵 641 

西乃 606 克黎約特赫茲龍 642 
西瓜 607 初果 643 

西滿、息、孟 608 判官 644 
西滿和猶達大事錄 609 利息、 645 

西默盎 610 利比亞 646 
西默盎歌 611 君主政體 647 

西班牙 612 J商。、 648 

吳爾巴諾 649 

七畫 「吾主！來吧！」 650 
告解聖事 651 

伯達尼 613 呂考尼雅 652 

伯多祿 614 呂斯特辣 653 
伯多祿前後書 615 呂撒尼雅 654 

﹛自多祿大事錄 616 夾注 655 

伯多祿默示錄 617 妓女 656 

伯多祿和安德肋大事錄 618 孝敬父母 657 
伶自由（健鼠） 619 巫術 658 
位格 620 希望、望德 659 
佔有物 621 希臘 660 
克爾 622 希耳 661 
克士 623 希農（山谷） 662 
克雄 624 希蘭 663 
克汪 625 希威人 664 
克德龍 626 希伯來 665 
克勞達 627 希伯來書 666 
克勞狄 628 希伯來語文 667 
克肋孟 629 希臘主義 668 
克里特 630 希克索斯（王朝） 669 
克羅帕 631 希耳克雅 670 

克勞狄雅 632 希則克雅 671 
克霎帕達 633 弟鐸 672 
克霎帕特辣 634 弟鐸書 673 
克黎雅特 635 弟茂德 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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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4 中文詞彙索引

弟茂德前後書 675 肘 714 

忍耐 676 肝 715 

﹔武辣芬 677 良心 716 

成義 678 苟勒克 717 

投石器 679 見證 718 
杏樹 680 角 719 

杜瑪 681 角石 720 

杜辣（平原） 682 言、聖言 721 

杜松 683 言論集 722 

步次 684 谷木蘭 723 

步齊 685 旦 724 
沉香、蘆蕾 686 豆萊 725 
沐浴 687 貝丹 726 

沒藥 688 貝卡 727 

沙隆 689 貝耳 728 

沙龍 690 貝爾 729 

沙瑪 691 貝納雅 730 
沙番 692 貝勒阿 731 

沙委（谷） 693 貝洛雅 732 
沙法特 694 貝洛特 733 

沙非爾 695 員特耳 734 

沙耳賓 696 貝特辣 735 

沙米爾 697 貝特商 736 

沙烏耳 698 貝突耳 737 

沙沙克 699 貝則克 738 

沙阿拉賓 700 貝耳沙區 739 

沙得辣客 701 貝耳則步 740 

沙耳提耳 702 貝里雅耳 741 

沙默加爾 703 貝爾則特 742 

沙耳瑪乃色 704 貝爾舍巴 743 
狄納 705 貝勒尼切 744 

狄朋 706 貝特阿文 745 

狄達瑪 707 貝特屬龍 746 

狄雅納 708 貝特肋恆 747 

狄約尼削 709 貝特法革 748 

狄約勒斐 710 貝特賽達 749 

皂萊樹 711 貝特匣達 750 

私慾 712 貝特族爾 751 
肖像 713 貝區肋耳 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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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4 中文詞彙索引

貝耳特沙匣 753 亞歷山大巴拉 789 
貝特培敷爾 754 亞歷山大里亞 790 
貝特舍默士 755 亞歷山大辣（女王） 791 

赤玉 756 亞歷山大雅乃烏斯 792 

走廊 757 使者 793 

辛 758 來臨 794 

邪淫 759 侍衛 795 
里諾 760 供桌 796 

里達 761 供餅 797 

里貝納 762 依賴 798 

里狄雅 763 依辣 799 

里基雅 764 依史 800 

里息雅 765 依貝散 801 

里外雅堂 766 依貝贊 802 
里息瑪苛 767 依弗大 803 

依辣得 804 

八畫 依撤格 805 

依沙依 806 

乳母 768 依史雅 807 
乳酪 769 依貝肋罕 808 
乳香 770 依加波得 809 
乳香樹 771 依達斯貝 810 
亞當 772 依德阿拉 811 
亞納 773 依杜默雅 812 
亞郎 774 依科尼雍 813 
亞述 775 依里黎苛 814 

亞巴郎 776 依默納約 815 

亞巴辣罕 777 依爾卡諾 816 
亞伯爾 778 依斯加略 817 

亞毛斯 779 依撒伯爾 818 
亞毛斯先知書 780 依撤加爾 819 
亞納斯 781 依撒意亞 820 
亞細亞 782 依撒意亞先知書 821 
亞細亞省省長 783 依撒意亞升天錄 822 
亞北底亞 784 依市巴耳 823 
亞北底亞先知書 785 依市瑪耳 824 
亞肋路亞 786 依塔瑪爾 825 

亞美尼亞 787 依突勒雅 826 
亞歷山大 788 依次勒耳 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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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4 中文詞彙索引

依則貝耳 828 宗徒教訓 867 

依耶阿巴陵 829 宗徒大事錄 868 

依費塔赫耳 830 居魯士 869 
依市波舍特 831 岳厄爾 870 

兔子 832 岳厄爾先知書 871 

兩文銅錢 833 帕弗 872 
刻南 834 帕蘭 873 

刻達爾 835 帕特摩 874 

刻德士 836 帕塔辣 875 
刻哈特 837 帕耳米辣 876 

刻依拉 838 帕爾默納 877 

刻納次 839 帕爾瓦因 878 

刻尼人 840 帕特洛巴 879 

協刻耳 841 帕特洛斯 880 

協放耳 842 帕提雅人 881 

叔能 843 底比斯 882 

叔爾 844 底格里斯 883 

叔默爾 845 彼耳哈 884 
叔拉米特 846 彼耳漢 885 

叔提雅人 847 彼布羅斯 886 

取潔禮 848 彼耳達得 887 

取潔水 849 彼提尼雅 888 

和好 850 d陸 889 

和平 851 承繼產業 890 

垃圾 852 披肩 891 
夜 853 抵押 892 
夜鷹 854 拈國 893 
夜更 855 拉班 894 

奇蹟、異事 856 拉基土 895 
妾、拼居 857 拉依士 896 
季黎諾 858 拉依沙 897 
官紳 859 拉默客 898 
官員 860 拉爾撒 899 

宗祖 861 拉撒雅 900 

宗教 862 拉匣祿 901 

宗徒、使徒 863 拉刻待孟 902 
宗徒會議 864 拉丁通行本 903 

宗徒論文 865 拉丁文譯本 904 

宗徒教理 866 招魂術 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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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4 中文詞彙索引

拘留所 906 舍拉 945 

昆突默米 907 舍瑪 946 

明多 908 舍特 947 

朋友、友誼 909 舍布納 948 
杯爵 910 舍巴陵 949 

東方 911 舍基納 950 

松樹 912 舍瑪雅 951 

欣 913 舍慕耳 952 

欣提赫 914 舍沙客 953 

武器 915 舍默士泉 954 

毒藥 916 舍巴尼雅 955 

毒蛇 917 舍法提雅 956 

毒龍 918 舍市巴區 957 

河馬 919 舍阿爾雅叔布 958 

河西州 920 1匕+- 959 

油 921 金 960 

法郎 922 金牛 961 

法律 923 金門 962 

法利塞 924 金屬 963 

法奴耳 925 長子 964 

波律 926 長老 965 

波斯 927 長蟲 966 

波斯波里 928 長壽 967 

波哈次 929 長春樹 968 

波責辣 930 門 969 

波納爾革 931 門框 970 

注解 932 門徒 971 

爬蟲 933 門簾 972 

牧人 934 門非斯 973 

牧函 935 阿布 974 

狐狸 936 阿爸 975 

狗 937 阿千 976 

狗熊 938 阿甘 977 

玫瑰 939 阿狄 978 

知善惡樹 940 阿苛、仆托肋買 979 

穹蒼 941 阿故 980 
肩 942 阿蘭 981 

舍巴 943 阿們（阿孟） 982 
舍根 944 阿孟（人） 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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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4 中文詞彙索引

阿孟（神） 984 阿頗隆 1023 

阿辣 985 阿桂拉 1024 

阿撤 986 阿爾農 1025 

阿巴冬 987 阿辣巴（荒野） 1026 

阿巴陵 988 阿刺伯 1027 

阿貝冬 989 阿辣得 1028 

阿彼雅 990 阿撒耳 1029 

阿彼布 991 阿撒夫 1030 

阿彼蘭 992 阿協爾 1031 

阿彼瑟 993 阿舍辣 1032 

阿彼胡 994 阿史瑪 1033 

阿加得 995 阿塔路 1034 
阿加格 996 阿塔綾 1035 
阿苛爾 997 阿左托 1036 

阿達爾（月） 998 阿貝乃爾 1037 

阿達爾（地） 999 阿貝沙隆 1038 

阿得明 1000 阿彼蓋耳 1039 

阿德瑪 1001 阿彼胡得 1040 

阿杜藍 1002 阿彼肋乃 1041 

阿杜明 1003 阿彼沙格 1042 

阿基士 1004 阿多尼雅 1043 
阿古爾 1005 阿格黎帕 1044 
阿哈布 1006 阿革波爾 1045 
阿哈雅 1007 阿哈齊雅 1046 
阿哈次 1008 阿希諾罕 1047 
阿希加 1009 阿希約爾 1048 
阿希雅 1010 阿刻辣賓 1049 

阿雅隆 1011 阿瑪革冬 1050 

阿耳斐 1012 阿瑪爾納（文件） 1051 

阿瑪撒 1013 阿瑪肋克 1052 

阿瑪賽 1014 阿瑪責雅 1053 

阿默農 1015 阿摩黎人 1054 

阿默蘭 1016 阿納尼雅 1055 

阿摩茲 1017 阿頗羅尼 1056 
阿納克 1018 阿爾特米 1057 

阿費克 1019 柯辣辣特（山） 1058 

阿丕斯 1020 阿辣烏納 1059 

阿丕約（市場） 1021 阿洛厄爾 1060 

阿頗羅 1022 阿黎約客 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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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4 中文詞彙索引

阿法撤得 1062 雨 1101 

阿斯摩太 1063 雨季 1102 

阿斯摩乃（王朝） 1064 青玉 1103 

阿市多得 1065 非革羅 1104 
阿市刻隆 1066 非肋托 1105 
阿市塔特 1067 非羅羅哥 1106 

阿秀厄洛 1068 非拉德非雅 1107 
阿塔加提 1069 

阿塔肋雅 1070 九畫
阿塔里雅 1071 

阿匣黎雅 1072 保祿 1108 

阿區則耳 1073 保碌大事錄 1109 

阿貝得乃哥 1074 保碌默示錄 1110 

阿彼默肋客 1075 保祿三次傳教行程 1111 

阿彼納達布 1076 信友（基督徒） 1112 

阿希默肋客 1077 信德、信心 1113 

阿希托費耳 1078 信德的寄托 1114 

阿卡巴特乃 1079 冠冕 1115 

阿默辣斐耳 1080 則納 1116 

阿米納達布 1081 則堂 1117 

阿帕革j少得 1082 則巴黑 1118 

阿勒約帕哥 1083 則彼納 1119 

阿黎瑪特雅 1084 則步達 1120 

阿撒辣默耳 1085 則步耳 1121 

阿市革納次 1086 則步隆 1122 

阿市托勒特 1087 則厄布 1123 
阿塔薛西斯 1088 則革爾 1124 

阿貝耳默屬拉 1089 則辣黑 1125 

阿德辣默肋客 1090 則勒得 1126 

阿多尼貝則克 1091 則勒士 1127 

阿多尼責德克 1092 則烏斯 1128 

阿蘭納哈辣囡 1093 則烏斯奧林比亞 1129 

阿黎斯托步羅 1094 則巴狄雅 1130 

阿塔爾加提斯 1095 則加黎雅 1131 

「阿耳法」和「敷默加」 1096 則魯巴貝耳 1132 

阿黎斯特雅 1097 前驅 1133 

阿貝耳貝特瑪阿加 1098 敘爾提 1134 
阿市塔特卡爾納殷 1099 敘利亞 1135 

附魔 1100 敘利亞文譯本 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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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哥14 中文諂彙索引

哀悼者 1137 哈耳胡耳 1176 

哀歌 1138 哈慕辣彼 1177 
哈蓋 1139 哈納尼雅 1178 
哈蓋先知書 1140 哈沙彼雅 1179 
哈依 1141 哈茲洛特 1180 
哈曼 1142 哈巴漆尼雅 1181 
哈孟 1143 哈達得黎孟 1182 
哈蘭 1144 哈達德則爾 1183 
哈陵 1145 哈納乃耳 1184 
哈雄 1146 哈區爾厄南（提貢） 1185 

哈巴谷 1147 哈決特雅依爾 1186 

哈巴谷先知書 1148 哈匣爾阿達爾 1187 

哈彼魯、（希伯來） 1149 姦淫 1188 

哈3日達 1150 客人 1189 
哈加爾 1151 客棧 1190 

哈波爾 1152 客納罕 1191 
哈達得 1153 宣講 1192 
哈達撒 1154 宣福辭 1193 
哈基拉 1155 霍官 1194 
哈拉黑 1156 度量衡 1195 
哈拉卡 1157 恨、仇恨、憎惡 1196 

哈肋耳（聖詠） 1158 扁豆 1197 
哈瑪特 1159 扁柏 1198 

哈摩爾 1160 拜突里雅 1199 

哈摩辣 1161 拯救 1200 

哈納尼 1162 按手禮 1201 

哈乃斯 1163 施捨 1202 
哈諾客 1164 星辰 1203 
哈諾客書 1165 星期 1204 

哈辣得殿宇 1166 春雨 1205 
哈息待黨 1167 屬隆 1206 
哈叔布 1168 屬爾 1207 
哈突士 1169 昌蘭 1208 
哈威拉 1170 蜀楞 1209 
哈匣耳 1171 屬黎 1210 
哈蚱爾 1172 屬黎人 1211 

哈革爾人 1173 屬撒 1212 
哈得辣客 1174 屬巴布 1213 

哈刻達瑪（血田） 1175 蜀狄雅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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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哥14 中文~彙索引

屬弗尼 1215 約櫃 1254 

屬默爾 1216 約伯 1255 

屬斐辣 1217 約伯傳 1256 

昂爾瑪 1218 約堂 1257 

屬勒布 1219 約但（河） 1258 

蜀勒士 1220 約納 1259 

島沙雅 1221 約納先知書 1260 
屬舍亞 1222 約納的兒子 1261 

昂達委雅 1223 約培 1262 
屬洛納因 1224 約蘭 1263 

架上七言 1225 約楞 1264 

柏木 1226 約阿布 1265 

柱 1227 約阿士 1266 

柳樹 1228 約厄耳 1267 

柳樹河 1229 約安納 1268 

段落 1230 約哈南 1269 

泉源 1231 約雅津 1270 

洗掉革 1232 約雅達 1271 

洗禮、聖洗聖事 1233 約雅金 1272 
洛德 1234 約刻堂 1273 
洛多 1235 約納堂 1274 
洛士 1236 約色夫 1275 

洛革耳泉 1237 約史雅 1276 

洞穴、山洞 1238 約叔亞 1277 

流徙（充軍） 1239 約威斯 1278 

洪水 1240 約阿哈次 1279 
活水 1241 約草貝得 1280 

玻璃 1242 約雅黎布 1281 

珍珠 1243 約刻默罕 1282 

盾牌 1244 約刻乃罕 1283 

祈禱、禱告 1245 約刻特耳 1284 

科厄 1246 約沙法特 1285 

科爾班（獻儀） 1247 約匣巴得 1286 

科辣黑 1248 紅海 1287 

科爾乃略 1249 紅母牛 1288 

突明（烏陵和突明） 1250 紅瑪惱 1289 

突巴耳 1251 美索不達米亞 1290 

突巴耳加音 1252 耶穌 1291 
約書 1253 耶穌升天 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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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4 中文認彙索引

耶穌基督 1293 耶勒摩特 1332 
耶穌基督的族譜 1294 耶屬阿士 1333 
耶穌基督的兄弟 1295 耶黎摩特 1334 

耶穌童年史 1296 耶恆巴特 （得） 1335 

耶穌受試探 1297 耶路撒冷 1336 

耶穌苦難史 1298 耶路撒冷聖經學院 1337 

耶穌下降陰府 1299 背叛 1338 
耶穌基督的墳墓 1300 胡肋 1339 
耶胡 1301 胡番 1340 

耶辣 1302 胡帕 1341 

耶步斯人 1303 胡爾 1342 

耶達雅 1304 胡菱 1343 

耶狄達 1305 胡瑟 1344 

耶杜通 1306 胡沙 1345 

耶厄耳 1307 胡茲 1346 
耶希耳 1308 胡科克 1347 
耶屬蘭 1309 胡耳達 1348 

耶依耳 1310 致命 1349 

耶里哥 1311 苛爾 1350 
耶斐特 1312 苛尼雅 1351 

耶勒得 1313 苛辣匣因 1352 
耶洛軍 1314 若翰 1353 

耶魯沙 1315 若瑟 1354 
耶舍爾 1316 若瑟夫 1355 

耶叔亞 1317 若望 1356 

耶叔戒 1318 若望福音 1357 
耶特爾 1319 若望書信 1358 
耶太特 1320 若望夾註 1359 

耶烏士 1321 若望默示錄 1360 

耶烏茲 1322 若望大事錄 1361 

耶苛尼雅 1323 若蘇厄 1362 

耶狄厄耳 1324 若蘇厄書 1363 

耶卡默罕 1325 苦衣 1364 

耶谷提耳 1326 苦菜 1365 
耶肋米亞 1327 苦艾、茵釀 1366 
耶肋米亞書 1328 苦膽 1367 

耶辣默耳 1329 虹、虹霓 1368 
耶辣頗里 1330 旭 1369 

耶勒米雅 1331 訂婚 1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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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4 中文詞彙索引

計劃、機謀 1371 革責瑪尼 1410 

貞女 1372 革多爾老默爾 1411 
貞潔 1373 音樂、樂器 1412 
軍隊 1374 風 1413 
軍旅 1375 飛鳥 1414 
軍營、營地 1376 食物 1415 
軍飾 1377 食糧 1416 
迦薩 1378 香柏木 1417 

迦拉達 1379 香料 1418 
迦拉達書 1380 香草、香料 1419 
重建節 1381 香膏 1420 

重寫的羊皮卷 1382 香祭 1421 
面 1383 香肉桂 1422 
面紗、頭巾 1384 香莒蒲 1423 

革巴 1385 

革辣 1386 ＋畫

革巴耳 1387 

革巴爾 1388 倫理學 1424 

革德辣 1389 冥府 1425 

革多爾 1390 原罪 1426 
革哈齊 1391 原文 1427 

革嗎辣 1392 原始福音 1428 

革摩士 1393 原祖父母 1429 

革爾雄 1394 哥藍 1430 

革爾熊 1395 哥笙（城） 1431 

革辣爾 1396 哥笙（地） 1432 

革辣撒 1397 哥倉 1433 

革辣撒地區 1398 哥肋雅 1434 
革黎特 1399 哥羅森 1435 

革黎斤 1400 哥羅森書 1436 

革魯布 1401 哥默爾 1437 

革魯、賓 1402 哥耳哥達 1438 

革叔爾 1403 哥爾基雅 1439 

革則爾 1404 哥格一一瑪哥格 1440 

革則爾曆 1405 哲學 1441 

革勒提人 1406 埃及 1442 

革達里雅 1407 埃及河 1443 

革瑪黎雅 1408 埃及十災 1444 

革乃撒勒 1409 埋葬 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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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4 中文詞彙索早︱

城市 1446 桑巴拉特 1485 
宮殿 1447 海洋 1486 
宴席 1448 海鷗 1487 

家庭 1449 海豚 1488 
容貌 1450 海豚皮 1489 

庭院 1451 烏木 1490 
恩許、許諾 1452 烏鴉 1491 

恩、寵 1453 烏藍 1492 

恩多爾 1454 鳥來 1493 

恩加寧 1455 烏爾 1494 

恩革狄 1456 烏匣 1495 

恩厄革拉囡 1457 烏黎雅 1496 

息、紅 1458 烏黎耳 1497 

息拉 1459 烏魯客 1498 

息、孟 1460 烏區耳 1499 

息寧 1461 為齊雅 1500 

息辣 1462 烏齊耳 1501 

息汪 1463 烏加黎特 1502 

息貝開 1464 烏陵和突明 1503 

息貝瑪 1465 烙印 1504 
息哈爾 1466 特瑪 1505 

患色辣 1467 特曼 1506 

息貝辣囡 1468 特貝茲 1507 
息耳瓦諾 1469 特科亞 1508 
息辣谷撒 1470 特瑪赫 1509 

息彼t立神諭 1471 特爾爵 1510 

拿步高 1472 特辣黑 1511 

拿爾多 1473 特黎豐 1512 

旁非里雅 1474 特洛阿 1513 

旅客 1475 特烏達 1514 
時間 1476 特爾突羅 1515 
時辰 1477 特辣昂尼 1516 
書卷 1478 特黎費納 1517 
書信、函 1479 特黎﹛弗撒 1518 
書法 1480 特黎頗里 1519 
校勘 1481 特洛基良 1520 
核桃 1482 特洛斐摩 1521 
格林多城 1483 病症 1522 
格林多前後書 1484 病傅聖事 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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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珠 1524 納哈拉耳 1563 

真理 1525 納斐塔里 1564 
砸死 1526 納斐突歡 1565 

爾干巴 1527 納爾基索 1566 

許辣 1528 納塔乃耳 1567 

祝福 1529 納波顏拉撒 1568 

祝聖 1530 納法特多爾 1569 

祝聖聖殿節 1531 素祭 1570 

神視 1532 紡織 1571 

神聖 1533 索多瑪 1572 
神品 1534 索帕特爾 1573 

神像、﹔武辣芬 1535 索福尼亞 1574 

神蹟 1536 索福尼亞先知書 1575 

神柱 1537 索息帕托 1576 
神諭、斷語 1538 索斯特乃 1577 
神話 1539 索斯塔托 1578 

神恩 1540 紋身 1579 

神秘、教、奧秘 1541 羔羊 1580 

神通法 1542 翁 1581 

神聖賣淫 1543 耕德巴 1582 

納鴻 1544 耕格勒 1583 

納1鳴先知書 1545 胸衣 1584 

納因 1546 致舒阿爾樞機主教函 1585 
納堂 1547 航海 1586 

納阿瑪 1548 茵香 1587 

納阿瑪人 1549 茵陳 1588 

納阿曼 1550 荊棘 1589 

納巴爾 1551 草木 1590 

納巴泰 1552 荒野 1591 
納達布 1553 蚊納 1592 

納赫雄 1554 訓道篇 1593 

納揭爾 1555 豹 1594 

納約特 1556 封狼 1595 

納納雅 1557 財富 1596 

納放米 1558 起誓、誓詞 1597 

納區肋 1559 追源學 1598 

納恆肋人 1560 酒 1599 

納齊爾（獻身者） 1561 釘在十字架上 1600 

納波尼杜 1562 閃 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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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1602 國歷新年 1638 

馬 1603 培達雅 1639 

馬廠、棚欄 1604 培卡黑 1640 

馬其頓 1605 培幸斗得人 1641 

馬爾谷 1606 培肋格 1642 

馬爾谷福音 1607 培肋提 1643 
骨匣 1608 培特勒 1644 

高丘 1609 培奴耳 1645 

培放爾 1646 

十一畫 培爾革 1647 
培爾煚 1648 

假基督 1610 培爾息 1649 
偵探 1611 培勒雅 1650 
偶像崇拜 1612 培勒茲 1651 
偷盜 1613 培黎齊 1652 

勒洪 1614 培托爾 1653 

勒耿 1615 培卡希雅 1654 

勒森 1616 培肋舍特 1655 

勒斤 1617 培路息、翁 1656 

勒宗 1618 培爾加摩 1657 

勒伍 1619 培勒茲烏區 1658 
勒加布 1620 基石 1659 
勒墓雍 1621 基督 1660 

勒蜀布 1622 基督徒 1661 

勒法耳 1623 基督的奧髏 1662 

勒法因 1624 基督的恐慌 1663 

勒法因平原 1625 基督受舉揚 1664 

勒非丁 1626 基紅 1665 

勒烏本 1627 基羅 1666 

勒烏瑪 1628 基廷 1667 
勒哈貝罕 1629 基貝亞 1668 
勒屬波特 1630 基貝紅 1669 

勒屬波特依爾 1631 基貝通 1670 
動物 1632 基德紅 1671 
唯一神論 1633 墓勒乃 1672 

歐示 1634 基色霎丹 1673 
歐蒙師 1635 基雅撤勒 1674 
商業 1636 基耳波亞 1675 

閻王 1637 基耳加耳 1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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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肋阿得 1677 教諾 1716 
基里基雅 1678 放巴耳 1717 
基乃勒特 1679 教貝得 1718 
基爾加士 1680 教德得 1719 
堅振聖事 1681 放默黎 1720 
婉曲語 1682 教尼雅 1721 
婚姻 1683 教斐耳 1722 

婦女 1684 教非爾 1723 
娟妓 1685 教弗尼 1724 

執政 1686 教爾難 1725 

執事 1687 教爾帕 1726 
宿命論 1688 放勒布 1727 
寄居 1689 教巴狄雅 1728 
帳幕製造術 1690 放羅斐乃 1729 
帳棚、帳幕、會幕 1691 教乃息摩 1730 
帳棚節 1692 放特尼耳 1731 

帳慢 1693 教托息雅 1732 
影像 1694 教貝得厄東 1733 

影尼索 1695 教乃息、佛洛 1734 
膨斯苛洛 1696 教屬拉與教局里巴 1735 

得魯息、拉 1697 族譜 1736 

得撒洛尼（城） 1698 族爾 1737 
得撒i各尼前後書 1699 晚雨 1738 
患癥痛病者 1700 晚餐 1739 
情慾 1701 晚餐廳 1740 

探子 1702 晨星 1741 
教會 1703 曼陀羅 1742 

教師、法學士 1704 桶 1743 
教育 1705 梁托頗里殿宇 1744 

教訓 1706 梅瑟 1745 

教理講授 1707 梅瑟五書 1746 

教派 1708 梅瑟升天錄 1747 

救恩 1709 梅瑟默示錄 1748 

救恩、史 1710 殺人 1749 

救贖、救主 1711 淫婦、妓女 1750 

救主 1712 准羅 1751 
放格 1713 深淵 1752 

教難 1714 混沌 1753 

幸生難淫行 1715 琉璃 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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盔甲 1755 野牛 1794 

眼瞎 1756 野羊 1795 

祭1記 1757 野驢 1796 
祭品 1758 野葡萄 1797 

祭壇 1759 野桑樹 1798 

祭邪神之物 1760 野橄欖 1799 

移民 1761 陰府 1800 

窒死 1762 陰間 1801 
肘空三 1763 陶工 1802 
紫晶 1764 陶器 1803 

紫紅色 1765 雪 1804 

紫寶石 1766 雪花石膏 1805 
細麻 1767 魚 1806 

細麥麵 1768 鹿 1807 

組斤 1769 麥 1808 

絆腳石 1770 麻 1809 

羚羊 1771 麻雀 1810 

荷默爾 1772 

秀草、褲子 1773 十二畫
虛無、虛物、空虛 1774 

虛偽 1775 傳油 1811 

蚱蜢 1776 凱撒 1812 
蛇 1777 凱撒勒雅 1813 

術士 1778 割損禮 1814 

袋、苦衣 1779 創造 1815 
許諾 1780 創世紀 1816 

貧窮 1781 創世紀前十一章 1817 

貨幣 1782 創世六日工程 1818 

貪婪 1783 勞狄刻雅 1819 

責波殷 1784 喀勞狄 1820 

責勒達 1785 喜年 1821 

責魯、雅 1786 喜年紀 1822 
責瑪辣因 1787 喪禮 1823 

責法尼雅 1788 喪期 1824 

實羅斐哈得 1789 喪服 1825 

親 1790 堡壘 1826 
造物主 1791 報復 1827 
副酒 1792 報復律 1828 
野狗 1793 報應 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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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祭 1830 散乃黑黎布 1869 
寓言 1831 斑鳩 1870 

寓意說 1832 斐理伯（城） 1871 

廂房 1833 斐理伯書 1872 
強盜 1834 斐理伯 1873 
復活 1835 斐理伯大事錄 1874 

惡表 1836 斐理斯 1875 

惡表山 1837 斯巴達 1876 

掌 1838 斯蓋瓦 1877 

掌權者 1839 斯米納 1878 
揀選、召選 1840 斯塔狄 1879 
提貢 1841 斯塔特 1880 

提孟 1842 斯塔輝 1881 
提洛 1843 斯德望 1882 

提貝尼 1844 斯特法納 1883 
提庇留 1845 斯多噶派 1884 

提達耳 1846 普耳 1885 
提希苛 1847 普農 1886 

提刻瓦 1848 普特 1887 

提默納（城） 1849 普登 1888 

提默納（人） 1850 普陵節 1889 

提摩太 1851 普黎斯加 1890 

提斐撒 1852 普黎史拉 1891 

提爾匣 1853 普提法爾 1892 
提郎諾 1854 智慧 1893 

提辣斯 1855 智慧書 1894 

提斯貝 1856 智慧篇 1895 

提市貝（人） 1857 朝拜、叩拜 1896 

提庇黎雅 1858 朝露 1897 

提雅提辣 1859 棄絕 1898 

提默納達 1860 棄絕自己 1899 

提默納黑 1861 棍杖 1900 
提爾哈卡 1862 植物 1901 

提突瑪尼 1863 棕樹 1902 

提默納赫勒斯 1864 欽崇 1903 

提默納特色辣黑 1865 款待 1904 

提革拉特丕肋色爾 1866 無信、失信 1905 
散民 1867 無酵餅 1906 
散提苛 1868 無酵節 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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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花果 1908 賀三納 1947 
無神論 1909 雁 1948 

猶大 1910 雅歌 1949 
猶太 1911 雅典 1950 

猶太教 1912 雅賓 1951 

猶太基督徒 1913 雅甘 1952 
猶達 1914 雅刻 1953 
猶達書 1915 雅肯 1954 
猶他 1916 雅明 1955 

猶達斯 1917 雅笙 1956 

猶里約 1918 雅松 1957 

猶不i式 1919 雅津 1958 

猶大瑪加伯 1920 雅威 1959 

噩－－，噩 1921 雅汪 1960 
番紅 1922 雅巴耳 1961 

畫眉 1923 雅貝乃 1962 

異端、異端人 1924 雅貝士 1963 

異民 1925 雅貝茲 1964 
痛悔 1926 雅i皮克 1965 

發誓 1927 雅各伯 1966 

發虛誓 1928 雅各伯泉 1967 

發亮的金屬 1929 （長）雅各伯 1968 
盛會山 1930 （次）雅各伯 1969 

盜竊 1931 雅各伯書 1970 
硫黃 1932 （長）雅各伯大事錄 1971 

稅 1933 （次）雅各伯大事錄 1972 

稅吏 1934 雅杜亞 1973 

童貞、貞女 1935 雅厄耳 1974 

腎（腰） 1936 雅哈特 1975 

排尼基 1937 雅哈茲 1976 

排尼斯 1938 雅依爾 1977 
莒蒲 1939 雅依洛 1978 
象 1940 雅非亞（人） 1979 

象牙 1941 雅非亞（地） 1980 
象徵、象徵論 1942 雅黎布 1981 

象徵行為 1943 雅叔布 1982 

象形文字 1944 雅提爾 1983 

費肋孟 1945 雅則爾 1984 
費肋孟書 1946 雅貝乃耳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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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哈齊耳 1986 塔慕次 2022 

雅赫則雅 1987 塔納客 2023 

雅刻默罕 1988 塔尼斯 2024 

雅木尼雅 1989 塔普亞 2025 

雅放斐特 1990 塔爾索 2026 
雅爾慕特 1991 塔爾堂 2027 

雅洛貝罕 1992 塔德摩爾 2028 

雅匣尼雅 1993 塔耳慕得 2029 

雅斯提雅革 1994 塔培乃斯 2030 

雇士（地） 1995 塔爾古木 2031 

雇士（人） 1996 塔爾史士 2032 
雇特 1997 塔爾塔克 2033 
雇商黎沙塔殷 1998 塔黑培乃斯 2034 

空.，!ff萬E呵~ 1999 塔里塔，古木 2035 

雲杉樹、松樹 2000 塔納特史羅 2036 
項鏈 2001 塘鵑 2037 

飲料 2002 塞浦路斯 2038 
黃蜂 2003 奧體 2039 
黃瑪再當 2004 奧古斯都 2040 
讀書米 2005 嫁奮 2041 
黑暗 2006 愚昧 2042 

黑落德 2007 愛 2043 

黑落德黨 2008 愛宴 2044 

黑落狄雅 2009 愛火天使 2045 

黑落狄雍 2010 意志、旨意 2046 

意大拉 2047 

十二董 意大利 2048 

意大利營 2049 
亂倫 2011 搶匪 2050 

傭工 2012 敬禮 2051 

傳授（聖傳） 2013 新 2052 

圈 2014 新月（月朔） 2053 
塔

2015 新約 2054 
塔寧 2016 新約徵引 2055 
塔貝耳 2017 會堂 2056 
塔彼達 2018 會幕 2057 
塔冷通 2019 模形文字 2058 
塔瑪爾 2020 楊樹 2059 

塔瑪爾（城） 2021 楊布黎 2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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楓樹 2061 聖經中的哲學 2100 
愉木 2062 聖詠集 2101 
愉樹 2063 聖潔法典 2102 
楞番 2064 聖事 2103 

殿宇 2065 聖神 2104 

殿稅 2066 聖地 2105 
煉獄 2067 聖地地誌 2106 
熙雍 2068 聖殿、殿宇 2107 

猿猴 2069 聖家逃亡埃及 2108 

獅子 2070 聖體肇事 2109 

痲瘋 2071 「聖神默感」通諭 2110 

盟約 2072 腰帶 2111 
睡眠 2073 腳 2112 
碑碼 2074 腳凳 2113 

禁食 2075 萬軍的上主 2114 

碑子 2076 菜 2115 

經文 2077 葉瑟 2116 

經義 2078 葛法翁 2117 
經師 2079 葡萄樹 2118 
經匣 2080 葡萄園 2119 

經外法律 2081 號角 2120 
罪 2082 蜂、蜜蜂 2121 
罪赦 2083 蜂蜜 2122 

義子 2084 解經的串鍊 2123 
聖統制度 2085 解決夫妻疑忌法 2124 

聖經 2086 試探、誘惑 2125 
聖經書目 2087 詩歌 2126 

聖經譯文 2088 跟隨 2127 

聖經抄卷 2089 跪伏 2128 
聖經作者 2090 路加 2129 
聖經古譯本 2091 路加福音 2130 

聖經年代 2092 路丁、路得 2131 
聖經解釋學 2093 路次 2132 
聖經批判學 2094 路基猶 2133 
聖經委員會 2095 路基約 2134 
聖經原文用語 2096 載﹛自德 2135 
聖經詞彙合引 2097 農業 2136 
聖經中的動物 2098 道路 2137 
聖經中的植物 2099 愉越節 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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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場 2139 漆冬 2175 

達貢 2140 漆拉 2176 
這瑪 2141 漆茲 2177 

達陡（］首達） 2142 漆頗辣 2178 

達陡大事錄 2143 漆德克雅 2179 

達味 2144 漆刻拉格 2180 

達味城 2145 熊 2181 

達夫乃 2146 獄函 2182 

達理阿 2147 瑪磁 2183 

達理克 2148 瑪待 2184 
達瑪黎 2149 瑪冬 2185 

達尼爾 2150 瑪紅 2186 

達尼爾先知書 2151 瑪納 2187 

達瑪奴達 2152 瑪尼 2188 

達耳瑪提雅 2153 瑪辣 2189 

酬資 2154 瑪黎 2190 
鉛 2155 瑪撒 2191 

預定 2156 瑪薩 2192 
預言 2157 瑪士 2193 
預像、預像論 2158 瑪堂 2194 

預備日 2159 瑪竇音 2195 

鼓 2160 瑪竇福音 2196 

瑪竇大事錄 2197 

十四畫 瑪阿加 2198 

瑪加伯 2199 
僑民 2161 瑪加伯上下 2200 

僕役 2162 瑪加丹 2201 

偽經 2163 瑪哥格 2202 
圖書館 2164 瑪基爾 2203 

夢 2165 瑪刻達 2204 

寡婦 2166 瑪耳品 2205 

寧法 2167 瑪默勒 2206 
對觀福音問題 2168 瑪納恆 2207 

榨酒池 2169 瑪諾亞 2208 

槍矛、標槍 2170 瑪勒沙 2209 

機樹 2171 瑪利亞 2210 

滷汁 2172 瑪利亞的讚詞 2211 

漁夫 2173 瑪爾大 2212 

漆巴 2174 瑪弟亞 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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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阿辣特 2214 認識 2253 

瑪阿色雅 2215 誓顧、許願 2254 
瑪哈納因 2216 誕生 2255 
瑪格達拉 2217 誘惑 2256 
瑪革洛 2218 語言神恩 2257 
瑪革培拉（山洞） 2219 豪郎 2258 
瑪拉基亞 2220 赫藍 2259 
瑪拉基亞先知書 2221 赫里 2260 

瑪拉肋耳 2222 結隆 2261 

瑪爾干士克 2223 赫曼 2262 

瑪繳達堡 2224 赫特 2263 
瑪塔提雅 2225 赫貝爾 2264 

瑪提提雅 2226 赫貝龍 2265 

瑪索辣經文 2227 赫耳朋 2266 

監獄 2228 赫肋弗 2267 
監督 2229 赫肋茲 2268 
喊 2230 赫爾瑪 2269 
幅音 2231 赫爾孟 2270 
福音合編 2232 赫市孟 2271 
福音對觀 2233 赫市朋 2272 

福依貝 2234 赫特隆 2273 

福突納托 2235 赫茲龍 2274 

精神 2236 赫略多洛 2275 

綠玉 2237 赫摩革乃 2276 

綱鍛 2238 赫爾默斯 2277 

蓊翠 2239 赫辣克肋 2278 
舞蹈 2240 赫拉頡利圖斯 2279 

蒙選的（姊妹） 2241 辣巴 2280 
胡台台志 2242 辣彼、辣步尼 2281 
蒲草 2245 辣高 2282 
蘆麻 2244 辣瑪 2283 

蒼玉 2245 辣豐 2284 

蒼蠅 2246 辣阿瑪 2285 
蒼鷹 2247 辣步尼 2286 

蓋法 2248 辣傑斯 2287 
蓄水池 2249 辣古耳 2288 

蜥蜴 2250 辣黑耳 2289 

蜜餅 2251 辣哈布 2290 
蜘蛛 2253 辣法耳 2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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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齊斯 2292 德里拉 2328 
辣布瑪格 2293 德瑪斯 2329 
辣布撤黎 2294 德爾貝 2330 
辣貝沙克 2295 德訓篇 2331 
辣瑪塔因 2296 德默特琉 2332 

辣默色斯 2297 德放斐羅 2333 
辣布塔巴故 2298 廟 2334 
辣市沙木辣 2299 廟倡 2335 

辣摩特基肋阿得 2300 廟妓 2336 

酵母 2301 廢物 2337 

銀 2302 廢址 2338 
銀庫 2303 廢墟 2339 

銅 2304 廢書庫 2340 

銅海 2305 慶節 2341 

頗理約 2306 慕辣托黎書目殘卷 2342 

頗提約里 2307 摩丁 2343 

頗爾基約斐斯托（斐斯托） 2308 摩夫 2344 

飾物、首飾 2309 摩勒 2345 

黨 2310 摩阿布 2346 

齊夫 2311 摩拉達 2347 

齊弗 2312 摩肋客 2348 
齊陸 2313 摩黎雅 2349 

齊耳帕 2314 摩色爾 2350 
齊革黎 2315 摩色辣 2351 
齊默黎 2316 摩爾德開 2352 

齊弗龍 2317 摩勒舍特 2353 
摩色洛特 2354 

十五畫 撒冷 2355 

撤拉 2356 
墨 2318 撤林 2357 
墳墓 2319 撒摩 2358 

審判 2320 撤辣、撒辣依 2359 
寬恕 2321 撤嬋 2360 

德、德行、德能 2322 撤貝達 2361 

德丹 2323 撤雇特 2362 

德羅 2324 撒杜塞 2363 

德納 2325 撒耳加 2364 

德彼爾 2326 撒耳瑪 2365 

德波辣 2327 撤耳孟 2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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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拉米 2367 蝙蝠 2406 

撒羅默 2368 蝦蜈 2407 
撒羅滿 2369 腹蛇 2408 
撒慕爾 2370 賞罰 2409 

撒慕爾紀上下 2371 訴諸 2410 

撒斐辣 2372 賢土 2411 

撒爾德 2373 賣淫 2412 

撒爾貢 2374 醉酒 2413 

撒辣依 2375 醋 2414 

撒烏耳 2376 鞋 2415 

撤瑪黎雅 2377 魯富 2416 

撒瑪黎雅人 2378 魯瑪 2417 

撒瑪黎雅梅瑟五書 2379 黎孟 2418 

撤摩辣刻 2380 黎撒 2419 

數字 2381 黎貝加 2420 

樂器 2382 黎貝拉 2421 

樂園 2383 黎巴嫩 2422 

樓廳 2384 黎法特 2423 

樟樹 2385 黎特瑪 2424 

模樣 2386 黎茲帕 2425 

歐步羅 2387 黎孟培勒茲 2426 

歐尼刻 2388 

歐瑟亞 2389 十六畫
歐瑟亞先知書 2390 

歐帕托爾 2391 壁虎 2427 

歐頗肋摩 2392 曆法 2428 

潔德 2393 戰爭 2429 
熱誠黨 2394 戰利品 2430 

諸邦、異民 2395 戰車司令 2431 

瘟疫 2396 擔保 2432 

馨石 2397 樹木 2433 
鐵言 2398 樹膠 2434 
節制 2399 橄欖樹 2435 

節期 2400 橄欖石 2436 

糊塗 2401 橄欖山 2437 

編年紀 2402 橡樹 2438 

蔬菜 2403 濃酒 2439 

蜴子 2404 燈 2440 

握蟲 2405 燈臺 2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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爐祭 2442 默示錄 2481 

燕子 2443 默示錄文體 2482 

盧德 2444 默尼 2483 

盧德傳 2445 默郎 2484 

磨 2446 默龍 2485 

穌爾 2447 默沙 2486 

穌撒 2448 默德巴 2487 

穌基因人 2449 默基多 2488 
穌苛特 2450 默里達 2489 
穌苛特貝諾特 2451 默乃勞 2490 

篤耨香 2452 默納桓 2491 

螞蟻 2453 默納協 2492 

衛隊長 2454 默納舍 2493 

親（曠野） 2455 默納舍禱詞 2494 

親吻 2456 默辣黎 2495 
諾 2457 默沙客 2496 
諾阿孟 2458 默舍客 2497 
諾布 2459 默叔藍 2498 
諾得 2460 默西亞 2499 
諾厄 2461 默西亞論 2500 
諾夫 2462 默基瑟德 2501 

諾巴黑 2463 默爾雇黎 2502 
諾達布 2464 默黎巴耳 2503 
諾法黑 2465 默洛達客、瑪爾杜克 2504 
諾費特 2466 默突沙耳 2505 

諾斯士派 2467 默突舍拉 2506 
豬 2468 默非波協特 2507 
貓 2469 默洛達客巴拉丹 2508 

遺民 2470 默乃、特刻耳、培勒斯 2509 

錢財 2471 龍 2510 

錫 2472 龍泉 2511 
閹割 2473 

影像 2474 ＋七畫
頭、首 2475 

頭髮 2476 彌撒 2512 

駱駝 2477 彌額爾 2513 

駝鳥 2478 應毀滅之物 2514 

鷗偏 2479 擬人法 2515 

默感 2480 檢布 2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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檀香木 2517 雛自島 2553 
體柳 2518 雜集 2554 

環 2519 雞 2555 

糞 2520 雞鳴 2556 
總督 2521 鞭打、鞭刑 2557 
總督府 2522 題銘 2558 
總領天使 2523 顏色 2559 
膽 2524 

臆、羚 2525 十九畫

舉祭 2526 
薛西斯 2527 曠野 2560 

薦新祭 2528 瀝青 2561 
褻潰、侮辱 2529 羅得 2562 

褻聖 2530 羅依 2563 

謙遜 2531 羅馬 2564 
講說寓言者 2532 羅馬書 2565 

避役 2533 羅馬總督 2566 

避難所 2534 羅特 2567 

避難城 2535 羅德巴爾 2568 

餅 2536 繩索 2569 
鴿子 2537 證據、見證 2570 
竟喜鵲、刺謂 2538 離婚 2571 

藍白鹿、壇子 2539 鬍鬚 2572 
齋戒 2540 鵑事鳥 2573 

十八畫 二十畫

戴勝 2541 寶座 2574 

歸化、歸依 2542 犧牲 2575 

歸依猶太教者 2543 獻香 2576 

獵人 2544 獻儀箱 2577 
獵物 2545 獻身者 2578 
禮品 2546 蘆葦 2579 

禮儀 2547 蘇合香 2580 

舊約 2548 蘇繳納 2581 
舊約的倫理學 2549 蘋果樹 2582 

藍玉 2550 馨香祭 2583 

醫生、醫藥 2551 穹島 2584 

鎧甲 2552 黨派 2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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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畫 二＋四畫

癥病、痲瘋病 2586 癱瘓 2614 

蘭 2587 癥痛 2615 
蠟 2588 靈魂 2616 
護守天使 2589 鷹 2617 

護慰者 2590 鹽 2618 
辯論 2591 鹽谷 2619 

鐵 2592 鹽城 2620 

饑荒 2593 

驟子 2594 二十五畫
驅魔、驅魔者 2595 

魎魅 2596 蠻夷 2621 

魔王 2597 鑰匙 2622 

魔鬼 2598 靈童狗 2623 

二十二畫 二十六畫

灑撒禮 2599 讚頌 2624 

贖罪祭 2600 讚詞 2625 

贖罪禮 2601 驢 2626 
贖罪節 2602 

贖罪蓋 2603 二十七畫
贖過祭 2604 
鑄像 2605 鑽石 2627 

鵰鵑 2606 鱷魚 2628 

提鼠 2607 鷗鷺 2629 

二十二畫 二十八畫

顯示 2608 鶴 2630 

顯現 2609 
顯聖容 2610 
體育場 2611 

鷺 2612 

鷺鷥 2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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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英中詞彙對照索引

A 

A and 0 阿耳法、教默加 1096 

Aaron 亞郎 774 

Ab 阿布 974 

Abaddon 阿巴冬 987 

Abarim 阿巴陵 988 

Abba 阿爸 975 

Abdon 阿貝冬 989 

Abed nego 阿貝得乃哥 1074 

Abel 亞伯爾 778 

Abel-beth maacah 阿貝耳貝特瑪阿加 1098 

Abel-m巴holah 阿貝耳默蜀拉 1089 

Abiathar 厄貝雅塔爾 173 

Abib 阿彼布 991 

Abigail 阿彼蓋耳 1039 

Abihu 阿彼胡 994 

Abijah 阿彼雅 990 

Abilene 阿彼肋乃 1041 

Abimelech 阿彼默肋客 1075 

Abinadab 阿彼納達布 1076 

Abiram 阿彼蘭 992 

A bi shag 阿彼沙格 1042 

Abishai 阿彼瑟 993 

Abiud 阿彼胡得 1040 

Abnegation 棄絕自己 1899 

Abner 阿貝乃爾 1037 

Abomination, Abomination of D巴solation 可憎之物 301 

Abram, Abraham 亞巴郎，亞巴辣罕 776, 777 

Absalom 阿貝沙隆 1038 

Abyss 深淵 1752 

Acacia 皂萊樹 711 

Accad, Akkad 阿加得 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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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ho, Acco (Ptolemais) 仆托肋買，阿苛、仆托肋買 87, 979 

Achaia 阿哈雅 1007 

Achan 阿干 976 

Achbor, Akbor 阿革波爾 1045 

Achim 阿故 980 

Achior 阿希約爾 1048 

Achish 阿基士 1004 

Achor 阿苛爾 997 

Acrabatten巴， Akrabbim 阿卡巴特乃 1079 

Acts and Martyrdom of Barnabas 巴爾納伯大事錄和致命錄 240 

Acts and Passion of Bartholomew 巴爾多祿茂大事錄 250 

Acts of Andrew 安德肋大事錄 498 

Acts of James （長）雅各伯大事錄 1971 

Acts of James the Less （次）雅各伯大事錄 1972 

Acts of John 若望大事錄 1361 

Acts of Matthew 瑪竇大事錄 2197 

Acts of Paul 保祿大事錄 1109 

Acts of Peter 伯多祿大事錄 616 

Acts of Peter and Andrew 伯多祿和安德肋大事錄 618 

Acts of Philip 斐理伯大事錄 1874 

Acts of Simon and Judas 西滿和猶達大事錄 的9

Acts of Thadda巳us 達陡大事錄 2143 

Acts of the Apostles 宗徒大事錄 868 

Acts of Thomas 多默大事錄 479 

Adam 亞當 772 

Adamant (Diamond) 鑽石 2627 

Adar 阿達爾（月），阿達爾（地） 998, 999 

Addax 臆羚 2525 

Addi 阿狄 978 

A句uration, Adjure 發誓 1927 

Admah 阿德瑪 1001 

Admin 阿得明 1000 

Adoni-bezek 阿多尼貝則克 1091 

Adonijah 阿多尼雅 1043 

Adoni-zedek 阿多尼責德克 1092 

Adoption, Adopt 義子 2084 

Adoration, Adore 朝拜、叩拜，欽崇 1896, 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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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rammel巴ch 阿德辣默肋客 1090 

Adullam 阿杜藍 1002 

Adult巴ry 姦淫 1188 

Adummim 阿杜明 1003 

Advocate (Paraclete) 護慰者 2590 

Aenon 艾農 598 

Affi巳ction 五臟 80 

Agag 阿加格 996 

Agama (Wall-gccko) 壁虎 2427 

Agate 白瑪南軍 444 

Age 世代，年齡 290, 511 

Agrapha 未錄主言 417 

Agriculture 農業 2136 

Agrippa 阿格黎帕 1044 

Agur 阿古爾 1005 

Ahab 阿哈布 1006 

Ahasuerus 阿秀厄洛 !068 

Ahaz 阿哈次 !008 

Ahaziah 阿哈齊雅 1046 

Ahijah 阿希雅 1010 

Ahik缸， Ahiqar 阿希加 1009 

Ahimelech 阿希默肋客 1077 

Ahinoam 阿希諾罕阿希諾罕 1047 

Ahitophel 阿希托費耳 !078 

Ai 哈依 1141 

Aijalon 阿雅陵 1011 

Akan (Gn36,27) 阿甘 977 

Akbor 阿革波爾 1045 

Akeldama 哈刻達瑪 1175 

Akrabatt巴ne 阿卡巴特乃 1079 

Akrabbim 阿刻辣賓 1049 

Alabaster Jar 雪花石膏 1805 

Alexander Balas 亞歷山大巴拉 789 

Alexander Janneus 亞歷山大雅乃烏斯 792 

Alexander th巴 Great 亞歷山大 788 

Alexandra (Qu巴巴n) 亞歷山大辣（女王） 791 

Alexandria 亞歷山大里亞 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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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巴n 外方人，寄居 384, 1689 

All巴gorical Interpretation 寓意說 1832 

Alleluia 亞肋路亞 786 

Almighty 全能者 462 

Almond 杏樹 680 

Almsgiving 施捨 1202 

Aloes 安息、i由液，沉香、蘆薔 502, 686 

Alpha and Omega 阿耳法、教默加 1096 

Alphabet 字母 491 

Alphabetic Poems 字母順序詩 492 

Alpha巴us 阿耳斐 1012 

Altar 祭壇 1759 

Amalek Amal巴kites 阿瑪肋克 1052 

Amarna 阿瑪爾納 1051 

Amasa 阿瑪撒 1013 

Amasai 阿瑪賽 1014 

Amaziah 阿瑪肋克 1053 

Amen 阿們 982 

Amethyst ~J三曰1 1764 

Amminadab 阿米納達布 1081 

Ammon, Ammomtes 阿孟（人） 983 

Amnon 阿默農 1015 

Amomum 香膏 1420 

Amon 阿孟（神） 984 

Amorites 阿摩黎人 1054 

Amos 亞毛斯 779 

Amos, Books of 亞毛斯先知書 780 

Amoz 阿摩茲 1017 

Amram 阿默蘭 1016 

Amraph巴l 阿默辣斐耳 1080 

Anakim 阿納克 1018 

Ananias 阿納尼雅 1055 

Anathema 應毀滅之物 2514 

Ancient versions of the Holy Scripture 聖經古譯本 2091 

Andrew 安德肋 497 

Andronicus 安多尼苛，安得洛尼科 506 509 

Ang巴l 天使 192 

1642 



索引 5 英中詞彙對照索引

Anguish of Christ 基督的恐慌 1663 

Animals 動物 1632 

Anna 亞納 773 

Annas 亞納斯 781 

Anoir坑， Anointm巴nt (Pertume) 傅泊 1811 

Anointing of the Sick 病傅聖事 1523 

Ant 螞蟻 2453 

Anthropomorphism, Anthropopathism 擬人法 2515 

Antichrist 假基督 1610 

Antimony (Eye-cosmetics) 畫眉 1923 

Antioch 安提約基雅 508 

Antiochus 安提約古 507 

Antipas 安提帕 503 

Antipatris 安提帕特 504 

Apes 猿猴 2069 

Aphek, Aphekah 阿費克 1019 

A pis 阿丕斯 1020 

Apocalyps巳 若望默示錄，默示錄 1360, 2481 

Apocalypse of Baruch 巴路克默示錄 227 

Apocalypse of Ezra (Fourth Book of Ezra）厄斯德拉默示錄 172 

Apocalypse of Moses (Book of Jubilees) 梅瑟默示錄，喜年紀 1748 

Apocalyps巴 of Paul 保1祿默示錄 1110 

Apocalypse of Peter 伯多祿默示錄 617 

Apocalypse of Baruch (Third) 巴路克第三默示錄 228 

Apocalyptic Genre 默示錄文體 2482 

Apocrypha 偽經 2163 

Apollonius 阿頗羅尼 1056 

Apollos 阿頗羅 1022 

Apollyon 阿頗隆 1023 

Apostasy 背叛 1338 

Apostle 宗徒、使徒 863 

Apostolic Catechesis 教理講授 1707 

Apostolic Deer巴巴 宗徒論文 865 

Apparition, Appear 顯現 2609 

Appetit巴（Carnal. Lust) 私慾’↑青慾 712, 1701 

Appii Forum 阿丕約 1021 

Apple-tr巴巴 蘋果樹 2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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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uila 阿桂拉 1024 

Ar 諾法黑 2465 

Arabah 阿辣巴 1026 

Ar哎，ia 阿刺伯 1027 

A rad 阿辣得 1028 

Arad Temple 哈辣得殿宇 1166 

Aram, Arameans 阿蘭 981 

Aram-naharaim (M巴sopotamia) 阿蘭納哈辣因，美索不達米亞 1093 1290 

Ararat 阿辣辣特 1058 

Araun址1 (Oman) 阿辣烏納，放爾難 1059, 1725 

Arcades 廂房 1833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in 巴力斯坦考古的發掘 237 

Palestine (Archaeology) 

Archangel 總領天使 2523 

Archelaus (H巴rod) 阿爾赫勞 2007 

Areopagus 阿勒約帕哥 1083 

Arimath況且 阿黎瑪特雅 1084 

Arioch 阿黎約客 1061 

Aristeas Lett巴r of 阿黎斯特雅 1097 

Aristobulus 阿黎斯托步羅 1094 

Ark of Noah 洪水 1240 

Ark, Ark of the Cov巴nant 約櫃 1254 

Arm 手臂 258 

Armageddon 阿瑪革冬 1050 

Armenia 亞美尼亞 787 

Arms, Armour 武器 915 

Army (Hosts) 軍隊 1374 

Amon 阿爾農 1025 

Aroer 阿洛厄爾 1060 

Aromatic 香草、香料 1419 

Arphaxad 阿法撤得，阿帕革沙得 1062 1082 

Artax巴rx巳S 阿塔薛西斯 1088 

Artemis 阿爾特米 1057 

Arts 六藝 95 

Asa 阿撒 986 

Asahel 阿撒耳 1029 

Asaph 阿撒夫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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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aramel 阿撒辣默耳 1085 

.-\scension of Isaiah 依撤意亞升天錄 822 

Ascension of the Lord 耶穌升天 1292 

Ashdod 阿市多得 1065 

.-\sher 阿協爾 1031 

.-\sh巴rah 阿舍辣 1032 

Ashes 灰 529 

Ashima 阿史瑪 1033 

Ashkelon 阿市刻隆 1066 

Ashk巴naz, Ashchenaz 阿市革納次 1086 

Ashtaroth, Ashtoreth (Venus) 阿市塔特，阿市托勒特 1067, 1087 

Ashteroth-karnaim (Karnaim) 阿市塔特卡爾納殷’卡爾納殷 1099, 362 

Asta 亞細亞 782 

Asiarchs 亞細亞省省長 783 

As mod巴us 阿斯摩太 1063 

Asp 蛇，腹蛇 1777, 2408 

Aspersion 灑撒禮 2599 

Ass 驢 2626 

Asshur, Assyria 亞述 775 

Assumption of Moses 梅瑟升天錄 1747 

Astrolog巴rs 賢士 2411 

Astyages 雅斯提雅革 1994 

Asylum 避難城 2535 

Atargatis (Venus) 阿塔加提，阿塔爾加提斯 1069, 1095 

Athaliah 阿塔里雅 1071 

Atheism 無神論 1909 

Athens 雅典 1950 

Atonement 贖罪禮 2601 

Attalia 阿塔肋雅 1070 

Attal us 阿塔路 1034 

Augustus 奧古斯都 2040 

Avance 貪婪 1783 

Avenger 報復 1827 

Azanah 阿區黎雅 1072 

Azaz巴l (Scapegoat) 阿匣則耳 1073 

Azotus 阿市多得，阿左托 1065, 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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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aal 巴耳 213 

Baal of P己or 巴耳培殼爾 247 

Baal ah 巴阿拉 217 

Baalbek 巳耳貝克 232 

Baal-hazor 巴耳哈祥爾 246 

Baal-zebub 巴耳則步，貝耳則步 234, 740 

Baal-zephon 巴耳責豐 235 

Baasha 巴厄沙 220 

Bab巴L Babylon, Babylonia 巴比倫 219 

Bacchi des 巴基德 223 

Bacchus (Dionysus) 影尼索 1695 

Bagoas 巴哥阿 221 

Bahurim 巴胡陵 222 

Balaam 巴郎 214 

Balak 巴拉克 224 

Balm, Balsam 香料，香草、香料 1418, 1419 

Baltassar 巴基德 233 

Bamoth (High Places) 巴摩特，高丘 229, 1609 

Ban (Anath巴ma) 應毀滅之物 2514 

Bandit (Robber) 搶匪 2050 

Banqu巴t (Supper, last) 宴席，晚餐 1448, 1739 

Baptism 洗禮、聖洗聖事 1233 

Barabbas 巴辣巳 230 

Barak 巴辣克 231 

Barbarian, Barbarous 蠻夷 2621 

Bar-J巳SUS 巴爾耶穌 238 

Bar-jonah (Son of Jonah) 約納的兒子 1261 

Barkokeba 巴爾苛刻巴 248 

Barley 大麥 58 

Barnabas 巴爾納伯 239 

Barn-owl (Scr巴巴ch-owl, Little-owl) 塘鵲 2037 

Barren Bush 檀柳 2518 

Barsabbas 巴爾撒巴 241 

Barthol om巴w 巴爾多祿茂 249 

Bart1maeus 巴爾提買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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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uch 巴路克 225 

Barzillai 巴爾齊來 243 

Base math 巴色瑪特 244 

Bashan 巴商 215 

Basiliscus 毒蛇 917 

Bat 蝙蝠 2406 

Bath (measur巴ment) 巴特 216 

Bath 沐浴 687 

Bathsheba 巴特舍巴 245 

Bdellium (Gum Resin) 真珠 1524 

Bean 豆 724 

Bear 狗熊，熊 938, 2181 

Beard 鬍鬚 2572 

Bearded Vulture 鷺 2612 

B巴atitude 宣福辭 1193 

Bedan 貝丹 726 

Be巴 蜂、蜜蜂 2121 

Beelzebub 魔王 2597 

Beer 貝爾 729 

Beeroth 貝洛特 733 

B巴巴rsheba 貝爾舍巴 743 

Be巴rzath 貝爾則特 742 

Beggar 乞丐 53 

Behemoth 河馬 919 

Bek ah 貝卡 727 

Bel 貝耳 728 

Belia! 員里雅耳 741 

B巴lieve Faith 信德、信心 1113 

Belteshazzar, B巴lshazzar 巴耳塔撤，貝耳沙臣，貝耳特沙區 233, 739, 753 

Benaiah 貝納雅 730 

Benediction 祝福 1529 

Ben巴dictus (Song of Zacharia}1) 區加利亞歌 353 

Ben-hinnom 本希農 422 

Ber可amin 本雅明 423 

Berea 貝勒阿’貝爾則特 731, 742 

Bernie巴 貝勒尼切 744 

B巳roea 貝洛雅 732 

1647 



索引 5 英中認彙對照索引

B巴ryl 水蒼玉，蒼玉 273, 2245 

Bestiality 人獸交合 35 

Bethany 伯達尼 613 

Beth-av en 貝特阿文 745 

Bethel 貝特耳 734 

B巴th巴sda 貝特區達 750 

B巴th-horon 貝特屬龍 746 

Bethleh巳m 白冷，貝特肋恆 441, 747 

Beth-pear 貝特培放爾 754 

Bethphage 貝特法草 748 

B巴thsaida 員特賽達 749 

Beth-shean Beth shan 貝特商 736 

Beth-shemesh 貝特舍默士 755 

Bethuel 貝突耳 737 

B巴thulia 拜突里雅 1199 

B巴th-zur 貝特族爾 751 

Betrothal 訂婚 1370 

Beyond-Euphrates, West of-Euphrates 幼發拉的，河西州 414, 920 

Beza lei 貝匣肋耳 752 

Bezek 貝則克 738 

Bible 聖經 2086 

Bi bl巴 Typology 預像、預像論 2158 

Biblical Chronology 聖經年代 2092 

Biblical Commission 聖經委員會 2095 

Biblical Criticism 聖經批判學 2094 

Biblical Ethics 倫理學，舊約的倫理學 1424, 2549 

Biblical Fauna 聖經中的動物 2098 

Biblical Flora 聖經中的植物 2099 

Biblical Languag巴 聖經原文用語 2096 

Biblical Manuscripts 聖經抄卷 2089 

Biblical Papyri 聖經抄卷 2089 

Bil dad 彼耳達得 887 

Bil巳am 彼耳漢 885 

Bilhah 彼耳哈 884 

Bill of Divorce 休書 455 

Birds 飛鳥 1414 

Birth 誕生 2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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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shop (Overs巴巴r) 監督 2229 

Bithynia 彼提尼雅 888 

Bitter Apple （＼月fild Gourd) 野葡萄 1797 

Bitter Herbs 苦菜 1365 

Bitumen 瀝青 2561 

Black Vulture (Vultunc) 謗，筆 2584, 1602 

Blackmail 排謗 2410 

Blasphemy 褻潰、侮辱 2529 

Blastus 布拉斯托 410 

Blind, Blindness 眼瞎 1756 

Blood (Suffocation) 血，窒死 601, 1762 

Blood Acre 血回 602 

Boanerges 波納爾革 931 

Boaz 波哈次 929 

Bochim, Bokim 波律 926 

Body 肉身 561 

Book of Baruch 巴路克先知書 226 

Book of Haggai 哈蓋先知書 1140 

Book of Jubile巴s 喜年紀 1822 

Book of Lam巴ntations 哀歌 1138 

Book of Leviticus 肋未紀 567 

Book of Lif1巴 生命冊 437 

Book of Psalms 聖詠集 2101 

Book of Revelation of John 若望默示錄 1360 

Book of the Covenant 約書 1253 

Book of Zachariah 區加利亞先知書 352 

Book, Scroll 書卷 1478 

Books of Kings 列玉紀 466 

Booty (Spoils) 戰利品 2430 

Bow 武器 915 

Bowels (Heart) 五臟，心 80, 253 

Bozrah 波責辣 930 

Brand 恥farks 烙印 1504 

Brazen S巴rpent 蛇 1777 

Bread 餅 2536 

Bread of the Pr巴sence 供餅 797 

Breastplat巴（Coat of Mail) 鎧甲 2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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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be (Gift) 禮品 2546 

Brimstone (Naphtha) 乃弗泰，石油 14, 448 

Branz巳 銅 2304 

Branz巳 Sea 銅海 2305 

Broom tree 杜松 683 

Brother 兄弟 300 

Brothers of Gentile Origin 外邦歸化的基督徒 385 

Brothers of Jesus 耶穌基督的兄弟 1295 

Bubastis (Pi bescth) 丕貝色特 286 

Bull-calf, Young Bull 牛 279 

Burial 埋葬 1445 

Bustard (Hoot-owl) 貴意鵲、刺帽 2538 

Buz 步次 684 

Buzi 步齊 685 

Buzzard 白驚 442 

Byblos 彼布羅斯 886 

Byssus 細麻 1767 

c 

Cabul 加步耳 311 

Ca巳sar 凱撒 1812 

Caesarea 凱撒勒雅 1813 

Caiaphas 蓋法 2248 

Cain 加音 304 

Cake 蜜餅，餅 2251 2536 

Cal ah 加拉 305 

Calamus 丁香，香莒蒲 4, 1423 

Caleb 加肋布 313 

Cal巳nda1 曆法 2428 

Calendar from G巴Z凹， 革則爾曆 1405 

Calf 牛 279 

Callin皂， Call 召選 365 

Calneh 加耳乃 312 

Calumny (Blackma泣， Oppress10n) 排謗 2410 

Calvary (Skull Place) 加爾瓦略 324 

Camel 駱駝 2477 

1650 



索引 5 英中詞彙對照索引

Camp 軍營、營地 1376 

Cana 加納，卡納 309, 357 

Canaan 客納罕 1191 

Candac巴 甘達刻 435 

Canon of the Bible 聖經書目 2087 

Canon, Muratorian Fragm巳nt 慕辣托黎書目殘卷 2342 

Capernaum 葛法翁 2117 

Caphtor, Caphtorim 加非托爾 321 

Cappadoci且 卡帕多細雅 363 

Captain of th巴 Bodyguard 辣布塔巴款，衛隊長 2298, 2454 

Captivity (Exile) 充軍，流徙 456, 1239 

Captivity Letters 獄函 2182 

Carchemish 加革米士 322 

Caria 加黎雅 314 

Carmel 加爾默耳 323 

Carnal (Appetit巴， Lust) 私慾’↑青慾 712, 1701 

Carpus 卡爾頗 359 

Carved !mag巴 影像 2474 

Cassia 肉桂 563 

Castle (Munition) 堡壘 1826 

Castor-oil Plant 車麻 2244 

Castration 閹割 2473 

Cat 貓 2469 

Ca tech巴sis 宗徒教訓 867 

Catholic Epistles 公函 93 

Cauda 克勞達 627 

Cave 洞穴、山洞 1238 

C巳dar 松樹，柏木，雲杉樹 912, 1226, 2000 

C巳dar (Cypr巴ss) 香柏木，扁柏 1198, 1417 

Cenchr巴ae 耕格勒 1583 

Cendebeus, Kendeba巴us 耕德巴 1582 

C巴nsus 戶口登記 255 

Centurion 百夫長 530 

C巴ramies (Pottery) 陶器 1803 

Cereal Offering, Grain-offering 素祭 1570 

Chain 項鏈 2001 

Chalcedony 玉髓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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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da巳a Chald巴ans 加色丁 315 

Chameleon (Mole) 避役，提鼠 2533 2607 

Charis ms 而申恩、 1540 

Charity 奧古斯都 2043 

Chasm (Abyss) 混沌，深淵 1752, 1753 

Chastity 貞潔，潔德 1373, 2393 

Chebar, Kebar 革巴爾 1388 

Chedor心。mer, K巳dorlaomer 革多爾老默爾 1411 

Ch巳cs巳 奶餅 389 

Chemosh, K巳mosh 革摩士 1393 

Chcrethit巳且 革勒提人 1406 

Cherub, Cherubi日1 革魯、布，革魯、賓 1401, 1402 

Ch巴st (Temple treasury) 銀庫，獻儀箱 2303, 2577 

Chief (Rosh, Tutor) 洛士，教師、法學士，做蒙師 1236, 1635, 1704 

Chi巳f Eunuch 辣布撤黎 2294 

Chief of the Bodyguard 辣布塔巴款，衛隊長 2298, 2454 

Chief O叮叮叮（Commander) 大將軍，辣貝沙克 59‘ 2295 

Childbirth 分婉 96 

Chinese Versions of Holy Scripture 中文聖經譯本 75 

Chislev, Kislev 墓色霎（月） 1673 

Chorazin 苛辣匣因 1352 

Christ Christian 基督，基督徒 1660, 1661 

Christ's T巳mptation 耶穌受試探 1297 

Chronicles (Paralcipom巳na) 編年紀 2402 

Chronology 聖經年代 2092 

Chrysolite 橄欖石 2436 

Chrysoprase 綠玉 2237 

Church 教會 1703 

Ciconia 雁 1948 

Cilicia 基里基雅 1678 

Cinnamon 香肉桂 1422 

Cir℃umcision 割損禮 1814 

Cistern 蓄水池 2249 

Citadel of Antonia (Fortre俗， Tower) 安多尼堡，堡壘，塔 505, 1826可 2015

Citations of 0. T. in N. T. 新約徵引 2055 

Cities of the Pri巳sts 司祭城 379 

City 城市 1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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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of David 達味城 2145 

City of Salt 鹽城 2620 

City of th巴 Sun (Heliopolis) 太陽城 206 

Claudia 克勞狄雅 632 

Claudius 克勞狄，日客勞狄 628, 1820 

Clement 克肋孟 629 

Cleopas 克羅帕 631 

Cleopatra 克霎帕達 633 

Clcophas 克羅帕 631 

Cloak 外衣，衣服 383, 605 

Clothes 衣服 605 

Cloud 雲彩 1999 

Clove-tr巴E (Mastic-tree) 乳香樹 771 

Coa 科厄 1246 

Coat of Mail 鎧甲 2552 

Cobra 旭 1369 

Cock, Cock-crow 雞 2555 

Coelcsyria 切肋敘利亞 99 

Cohort 意大利營 2049 

Coin (Money) 貨幣 1782 

Collation 校勘 1481 

Coll巳ction Box (Chest of the Tempi巴銀庫，獻儀箱 2303, 2577 

Tr巴asury)

Colossae 哥羅森 1435 

Colossians, Lett巳r to th巴 哥羅森書 1436 

Colour 顏色 2559 

Column (Pillar) 柱 1227 

Come, 0 Lord 「吾主！來吧！」 650 

Comfort (Consolation) 安慰 495 

Command巳r 大將軍，辣貝沙克 59司 2295

Commander of the Troops 塔爾堂，辣布瑪格 2027, 2293 

Comme1cc 商業 1636 

Concordance of the Holy Scripture 聖經詞彙合引 2097 

Concubine 妾、拼居 857 

Concupiscence (Lust. Carnal. Appetite）私慾’情慾 712, 1701 

Confirmation 堅振聖事 1681 

Coniah (J巳coniah) 苛尼雅，耶苛尼雅 1351, 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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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ation 安慰 495 

Conscience 良心 716 

Cons巴cration, Consecrate 祝聖 1530 

Constitution on Divine Revelation 天主敢示教義憲章 204 

Consul 執政 1686 

Continence (Self-control) 節制 2399 

Conversion 歸化、歸依 2542 

Copper 銅 2304 

Corban Karban 科爾班（獻儀） 1247 

Coriander 胡妾 1343 

Corinth 格林多城 1483 

Corinthians Lett巳r I and II to th巴 格林多前後書 1484 

Cormorant 鷺鷥 2613 

Com 小麥，五殼，麥 67 79 1808 

Cornelian (Lapis Lazuli) 赤玉，紅瑪嗈 756, 1289 

Cornelius 科爾乃略 1249 

Corn巴r-ston巴， Capston已 角石，基石 720 1659 

Cosmogony 宇宙觀 494 

Council 公議會 94 

Council of God (Plan of God) 計劃、機謀 1371 

Council of Jerusalem, Jerusalem Council 宗徒會議 864 

Country of the Geras巴nes 革辣撒地區 1398 

Courtyard 庭院 1451 

Covenant 盟約 2072 

Cow 母牛 426 

Creation, Creator, Create 創造 1815 

Cr巴scent cakes 蜜餅 2251 

Crete 克里特 630 

Crocodile 蜥蜴，鱷魚 2250, 2628 

Cross 十字架 38 

Crow (Raven) 烏鴉 1491 

Crown 冠冕 1115 

Crucify 釘在十字架上 1600 

Crystal 琉璃 1754 

Cubit 肘 714 

Cucumber 西瓜 607 

Cult 敬禮 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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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 prostitution 神聖賣淫 1543 

Cummin, Cumin 面香 1587 

Cuneiform Writing 模形文字 2058 

Cup 杯爵 910 

Curds 乳酪 769 

Curs巴（Anath巴ma) 應毀滅之物 2514 

Curtain 門簾，面紗、頭巾 972, 1384 

Cush 雇士（地），雇士（人） 1995, 1996 

Cushan-rishathaim 雇商黎沙塔殷 1998 

Custody (Guard Post) 拘留所 906 

Cuth, Cuthan 雇特 1997 

Cyaxares (Ahasueru且， Xerx巳s) 阿秀厄洛’基雅撒勒，薛西斯 1068, 1674, 2527 

Cypress 扁柏’雲杉樹、松樹，香柏木 l l峙， 1417, 2000 

Cyprus 塞浦路斯 2038 

Cyr巴ne 基勒乃 1672 

Cyr巴nius, Quirinius 季黎諾 858 

Cyrus 居魯士 869 

D 

Daberath 多貝辣特 489 

Dagon 達貢 2140 

Dain巴l, Book of 達尼爾先知書 2151 

Dalmanutha 達瑪奴達 2152 

Dalmatia 達耳瑪提雅 2153 

Damaris 達瑪黎 2149 

Damascus 大馬士革 63 

Damascus Document 大馬士革文件 64 

Dan 丹 76 

Danc巴， Danci月 舞蹈 2240 

Daniel 達尼爾 2150 

Daphne 達夫乃 2146 

Daric 達理克 2148 

Darius 達理阿 2147 

Darkness 里暗 2006 

Darnel (Weed) 芳草、韓子 1773, 2076 

David 達味 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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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日 263 

Day of Aton巴ment 贖罪節 2602 

Day of th巴 Lnrd 上主的日子 49 

Deacon 執事，僕役 1687, 2162 

Dead S巴a 死海 525 

D巴ad Sea Scrolls 死海文件 526 

Death 死亡 524 

Debir 德彼爾 2326 

Deborah 德波辣 2327 

Decalogue 十誡 37 

Decapolis 十城區 39 

Dedan 德丹 2323 

Dedic at巴d Israelites 獻身者 2578 

D巳dication 重建節，祝聖聖殿節 1381, 1531 

Deer 鹿 1807 

Delilah 德里拉 2328 

Delos 德羅 2324 

D巴mas 德瑪斯 2329 

Demetrius 德默特琉 2332 

D巴mons, Devils 魔鬼 2598 

Denarius 德納 2325 

Deny oneself (Abnegation) 棄絕自己 1899 

Deportation (Captivity) 充軍，流徙 456, 1239 

D巴posit of th巴 faith ﹛言德的寄托 1114 

Derbe 德爾貝 2330 

Desc巴nt into Hell 耶穌下降陰府 1299 

Desert (Wild巴mess) 荒野，曠野 1591, 2560 

D巴S巳rt Beasts (Jackals) 野狗 1793 

Design of God 計劃、機謀 1371 

Determmism 宿命論 1688 

Deut巳rocanonicals 次經 523 

Deuteronomy 申命紀 440 

D巴vils 魔鬼 2598 

Dew 朝露 1897 

Di ad巴m (Crown) 王冠，冠冕 281, 1115 

Diamond 鑽石 2627 

Diana 狄雅納 708 

1656 



索引 5 英中詞彙對照索引

Diaspora 四散的以民，散民 382, 1867 

Diatessaron 福音合編 2232 

Diatnbe 辯論 2591 

Dibon 狄朋 706 

Didache 十二宗徒訓言 43 

Didrachmon 狄達瑪 707 

Dinah 狄納 705 

Dinner 食物，晚餐 1415, 1739 

Dionysius 狄約尼削 709 

Dionysus (Bacchus) 膨尼索 1695 

Dioscorus, Dioscorinthius 影斯苛洛 1696 

Diotr巴phes 狄約勒斐 710 

Disciple 門徒 971 

Dispersion 散民 1867 

Divination 占← 355 

”Divino Afflantc Spiritu ’, 「聖神默感、」通論 2110 

Division (Sect) 分裂，教派，黨派 97, 1708, 2585 

Divorce 離婚，休書 2571, 455 

Docctism 幻身論 252 

Doctor 醫生、醫藥 2551 

Doctrine 教訓 1706 

Doctrin巳 and Truth 烏陵、突明 1503 

Doctrine of the Apostles 宗徒教理 866 

Document of Damascus 大馬士革文件 64 

Dodanim 多丹 475 

Do巳g 多厄格 481 

Dog 狗 937 

Dogmatic Constitution "On th巳 天主毆示教義憲章 204 

Divine Revelation” 
Dok 多克 476 

Door 門 969 

Doorpost 門框 970 

Dor 多爾 480 

Dorcas 多爾卡 482 

Dothan 多堂 477 

Dough 細麥麵 1768 

Dove 鴿子 2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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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ry 嫁宣 2041 

Doxology 光榮頌 461 

Drachma 達瑪 2141 

Dragon 毒龍，長蟲’龍 918, 966, 2510 

Dragon Spring 龍泉 2511 

Dream 夢 2165 

Dregs (Scum) 垃圾 852 

Drink 飲料 2002 

Drink-offering (Libation) 奠祭 1830 

Drunk巳nness 制酒，醉酒 1792, 2413 

Drusilla 得魯、息、拉 1697 

Du mah 杜瑪 681 

Dung (Offal) 糞 2520 

Dungeon (Guard House) 拘留所，監獄 906 2228 

Dura 杜辣（平原） 682 

E 

Eagl巳 鷹 2617 

Early Rain 春雨 1205 

Earth 地、大地 470 

East 東方，旭日 911, 521 

Easu 厄撒烏 141 

Eba! 厄巴耳（人），厄巴耳（山） 117, 118 

Ebed-melech 厄貝得默肋客 183 

Ebed Yahweh 上主的僕人 51 

Eber 厄貝爾 119 

Ebony 烏木 1490 

Ecbatana 厄克巴塔納 178 

Eccl巴siastes (Koheleth) 訓道篇 1593 

Eccl巳siasticus 德訓篇 2331 

Ecole Biblique of Jcrusal巳m 耶路撒冷聖經學院 1337 

Ecstasy 出神 302 

Ed巴n 伊甸 452 

Edom 厄東 100 

Edr巳l 厄德勒 120 

Education 教育 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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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lon 厄革隆 121 

Egypt 埃及 1442 

Ehud 厄胡得 122 

Ekron 厄刻龍 131 

El 厄耳 103 

Elah 厄拉 104 

Elam 厄藍 106 

Elasar 厄拉撒爾 152 

Elath 厄拉特 124 

Elder, Elders 長老 965 

Eleazar 厄肋阿區爾 174 

Elect 蒙選的（姊妹） 2241 

El巳ction 揀選、召選 1840 

Electrum 發亮的金屬 1929 

Elephant 象 1940 

Elephantine 厄肋番廷草紙文件 186 

Eli 厄里，赫里 IOI, 2260 

Eliakim 厄里雅金 149 

Eliezer 厄里厄則爾 175 

Elihu 厄里烏 128 

Elijah 厄里亞 125 

Elim 厄林 107 

Elimelech 厄里默肋客 176 

Eliphaz 厄里法次 150 

Elisha 厄里煚 126 

Eli shah 厄里沙 127 

Eliud 厄里烏得 151 

Elizabeth 依撒伯爾 818 

Elkanah 厄耳卡納 145 

Elkoshit巴 厄耳科士 146 

Ellasar 拉爾撒 899 

Elmadan 厄耳瑪丹 147 

Elohim 厄羅音 123 

El om 厄隆（人） 109 

Elon 厄隆（城） 108 

El shaddai 全能者 462 

Elt巴koh 厄耳特刻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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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ul 厄路耳 132 

Elymais 厄里買 129 

Elymas 厄呂瑪 133 

Em巳raid 蓊翠 2239 

Emim 厄明 110 

Emmanuel 厄瑪奴耳 153 

Emmaus 厄瑪烏 134 

En Rogel 洛革耳泉 1237 

Encaenia (Dedication) 重建節，祝聖聖殿節 1381, 1531 

End or 恩多爾 1454 

En 巳glaim 恩厄革拉因 1457 

En-gannim 恩加寧 1455 

En-gedi 恩革狄 1456 

Enmity of Blood 血仇 603 

Enmity, Enemy 仇恨 89 

Ennom 自驚 422 

Enoch 哈諾客 1164 

Enoch, Book of 哈諾客書 1165 

Enosh 厄諾士 135 

En-shemesh 舍默士泉 954 

Eon (World) 世代 290 

Epaenetus 厄派乃托 154 

Epaphras 厄帕夫辣 155 

Epaphroditus 厄帖洛狄托 180 

Epha 厄法（度量衡） 112 

Ephah 厄法（人、地名） 111 

Eph巴sians, Letter to th巴 厄弗所書 137 

Ephesus 厄弗所 136 

Ephod 厄弗得，披肩 138, 891 

Ephraim 厄弗辣因，厄弗辣因（城） 156, 157 

Ephratha 厄弗辣大 158 

Ephron 厄斐龍 139 

Epicureans 伊壁鳩魯派 453 

Epilepsy 癡 2615 

Epileptic 患癡病病者 1700 

Epimenides 厄丕默尼得 179 

Epiphany 顯示 2608 

1660 



索引 5 英中詞彙對照索引

Epistle (Lett巴r) 書信、函 1479 

Epistle to Card. Suhard 致舒阿爾樞機主教函 1585 

Er 厄爾 102 

Eran 厄蘭 113 

Erastus 厄辣斯托 159 

Erech 厄勒客，烏魯客 140, 1498 

Esarhaddon 厄撒哈冬 165 

Eschatology 末世論 418 

Esdraclon 厄斯得隆 168 

Eshbaal (lshbaal) 依市巴耳 823 

Esh col 厄市苛耳 160 

Eshtaol, Eshtaolit巴s 厄市陶耳 161 

Esli 厄斯里 143 

Essenes 厄色尼 142 

Esther 艾斯德爾 599 

Es th巳r, Book of 艾斯德爾傳 600 

Et巴mi吟， Eternal 永遠 429 

Etham 厄堂（曠野） 114 

Ethan 厄堂（人） 115 

Ethanim 厄塔寧 144 

Ethbaal 厄特巴耳 162 

Ethics in th巳 Old Testam巴nt 舊約的倫理學 2549 

Ethiopia 厄提約丕雅 181 

Ethnarch 元首 91 

Etiology 追源學 1598 

Eubulus 歐步羅 2387 

Eucharist 聖體聖事 2109 

Eunice 歐尼刻 2388 

Eunuch 宣官 1194 

Euodia 厄教狄雅 164 

Eupator (Antiochus) 歐帕托爾，安提約古 507, 2391 

Euphemism 婉曲語 1682 

Euphrat巴S 幼發拉的 414 

Euphrat巳丸 1月J巴st of 河西州 920 

Eu pol巳mus 歐頗肋摩 2392 

Eutychus 厄烏提為 163 

Eve 厄娃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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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lasting 

Evilmerodah 

Exaltation of Christ 

Excommunication 

Ex巴gesis

Exegetic Chains of the Fathers 

Exile 

Exodus, Book of Exodus 

Exorcist 

Expiation (Atonem巳nt)

Explorers (Spies) 

Eye-cosmetics 

Ezekiel 

Ez巴kiel, Book of 

Ezion-geber 

Ezra 

Ezra, Book III and IV of 

(Apocalypse of Esdras) 

Ezr耳， Book of 

F 

Fable (Myth) 

Fac巳

Faction (Division) 

Faith 

Faithful 

Falcon 

Fall on Knees, Kn巴巴l

Family 

Famine 

farthing 

Fast, Fasting 

Father 

Fathom 

Fauna 

Fa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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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 429 

厄威耳默洛達客 185 

基督受舉揚 1664 

棄絕 1898 

聖經解釋學 2093 
解經的串鍊 2123 

充軍 456 

出谷紀 303 

驅魔、驅魔者 2595 

贖罪禮 2601 

探子 1702 

畫眉 1923 

厄則克耳 166 

厄則克耳先知書 167 

厄茲雍革貝爾 184 

厄斯德拉 169 

厄斯德拉卷三卷四，厄斯德拉默示錄 l汀， 172

厄斯德拉上下 170 

寓言，神話 1831, 1539 

面 1383 

教派，異端、異端人 1708, 1924 
信德、信心 1113 
信友 1112 

堡，蒼鷹 1602, 2247 

跪伏 2128 

家庭 1449 

驅魔、驅魔者 2593 

一文

禁食，齋戒 2075, 2540 

父親 277 

一步 3 

聖經中的動物 2098 

幼鹿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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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巳ast of Tabernacles 帳棚節 1692 

Feast of the Unleavened Bread 無酵節 1907 

Felix Marcus Antonius 斐理斯 1875 

F巴male (Woman) 女人 65 

Fcstiviti巴趴 Feasts, F巴stivals 慶節，節期 2341, 2400 

F巴stus Porcius 頗爾基約斐斯托 2308 

Fig, Fig tree 早熟的無花果，無花果 520, 1908 

Filial Piety 孝敬父母 657 

Fine Linen 細麻 1767 

Finger 手指 257 

Fir (C巴dar) 柏木 1226 

Fir (Plane-tree) 愉樹 2063 

Fire 火 274 

Firmament (Vault of Heaven) 穹蒼 941 

First Parents 原祖父母 1429 

First-born 長子 964 

First-fruits 初果 643 

Fish, Fishes 魚 1806 

Fish巴rman 漁夫 2173 

Fisher owl (Cormorant) 鸝鷺 2629 

Flax (Linen) 細麻，麻 1767, 1809 

Flesh 肉 560 

Flight into Egypt 聖家逃亡埃及 2108 

Flog (Scourge) 鞭打、鞭刑 2557 

Flood 洪水 1240 

Flora 聖經中的植物 2099 

Flour 細麥麵 1768 

Flow巴r (Lily) 百合花，花 531, 959 

Flute (Pip巴） 間笠三 1763 

Fly 蒼蠅 2246 

Follow巴r 門徒 971 

Following of Christ 跟隨 2127 

Folly 愚昧 2042 

Food 食物 1415 

Food or Meat Sacrificed to Idols 祭邪神之物 1760 

Foot 腳 2112 

Footstool 腳凳 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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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skin 包皮 331 

Forgiveness of Sins 罪赦 2083 

Form 模樣 2386 

Form criticism 文體形式批判學 261 

Fornication 邪淫 759 

Fortress (Castle) 堡壘，塔 1826 2015 

Fortunatus 福突納托 2235 

Forum of Appius 阿丕約 1021 

Fourth Book of Ezra 厄斯德拉默示錄 172 

Fox 狐狸 936 

Fragraut Spices 香葛蒲 1423 

Frame 模樣 2386 

Frankincense 乳香 770 

Fre巴booter (Raider, Bandit) 搶匪 2050 

Freedmen 自由人 580 

Freedom 自由 579 

Fresh Growth (Vegetation) 草木 1590 

Fri巳nd, Friendship 朋友、友誼 909 

Frogs 蝦蜈 2407 

Fumac巴（Kiln) 火客 276 

G 

Gaal 加阿耳 316 

Gabbatha 加巴達 317 

Gabriel 加俾額爾 325 

Gad 加得 306 

Gadara 加達辣 318 

Gaius 力日約 307 

Galatia 迦拉達 1379 

Galatians, Letter to the 迦拉達書 1380 

Galban um 白松香 443 

Galilee 加里肋亞 326 

Gall 苦膽，膽 1367, 2524 

Gallim 加林 308 

Gallio Lucius Junius Anna巴us 加特 319 

Gamaliel 加瑪里耳，加默里耳 327,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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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e 獵物 2545 

Garden (Paradise) 圖 2014, 2383 

Gareb 加勒布 320 

Garlic 00\ 2242 

Garm巴ms 衣服 605 

Gashing (Dor) 納法特多爾，多爾 1579, 480 

Gath 加特 310 

Gath-hep her 加特赫費爾 330 

G且th rimmon 3日特黎孟 329 

Gaza 迦薩 1378 

Geba 革巴 1385 

Geb訓， Gebalites 革巴耳 1387 

Gecko 壁虎 2427 

Gedaliah 革達里雅 1407 

G巳derah 革德辣 1389 

G巳dor 革多爾 1390 

Gehazi 革哈齊 1391 

Gehenna 希農 662 

Gemara (Talmud) 革瑪辣，塔耳慕得 1392, 2029 

Gemariah 革瑪黎雅 1408 

Genealogy 族譜 1736 

G巳nealogy of J巳sus Christ 耶穌基督的族譜 1294 

General J udgemcnt 末日審判 419 

G巴neratin 一代 2 

Generoth (Gen巴reth) 基乃勒特 1679 

Genesar哎， G巴nnesaret 革乃撒勒 1409 

G巳nesis 創世紀 1816 

Genesis, First Elev己n Chapters of 創世紀前十一章，太古史 1817, 208 

(Primeval History) 

Geniza 廢書庫 2340 

G巳mile 外方人，諸邦、異民 384, 2395 

Gentile Converts 外邦歸化的基督徒 385 

Geography 地理地理 472 

Geological Epochs 地質時代 474 

Ger且h 革辣 1386 

G巴rar 革辣爾 1396 

Gerasa 革辣撒 1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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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Gergesa 革辣撒地區 1398 

G巴rizim 革黎斤 1400 

G巳rshom 革爾雄 1394 

Gershon 革爾熊 1395 

G巴shur 革叔爾 1403 

Gethsemani 革責瑪尼 1410 

Gezer 革則爾 1404 

Giants (Nephilim, Zuzim) 百人，組斤 212 

Gibb巳thon 基貝通 1670 

Gibeah 墓貝亞 1668 

Gib巴on 基貝紅 1669 

Gideon 基德、紅 1671 

Gift 禮品 2546 

Gift of Tongues 語言神恩 2257 

Gihon 基紅 1665 

Gilboa 基耳波亞 1675 

Gilead 基肋阿得 1677 

Gil gal 基耳加耳 1676 

Gil oh 基羅 1666 

Girdle 腰帶 2111 

Girgashites 基爾加士 1680 

Glass (Crystal) 玻璃 1242 

Glory 光榮 460 

Gloss j主解 932 

G!ossolaly (Gifts of Tongue且） 語言神恩 2257 

Gnats (Maggots) 蚊納 1592 

Gnosis, Gnosticism 諾斯士派 2467 

Goat 山羊 69 

God (Shaddai) 天主，全能者 190 462 

God of Fate 默尼 2483 

God’s Armour 天主的全副武裝 203 

Gods of Cast Metal 鑄像 2605 

Gog and Magog 哥格一一瑪哥格 1440 

Golan 哥藍 1430 

Gold 拘留所 960 

Gold巴n Calf 金牛 961 

Golden Gate (Jerusalem) 金門，耶路撒冷 962, 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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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gotha 哥耳哥達 1438 

Goliath 哥肋雅 1434 

Gomer 哥默爾 1437 

Gomorrah 哈摩辣 1161 

Goodn巳ss (Kindness) 仁愛 84 

Gorge of Kanah 卡納谷 358 

Gorg巳 of the Willows 柳樹河 1229 

(Gorge of the Arabim) 

Gorge of the Zared 則勒得 1126 

Gorgias 哥爾基雅 1439 

Gosh巴n 哥笙 1431, 1432 

Gospel 福音 2231 

Gospels, Synopsis 福音對觀 2233 

Gourd Plant (Castor-oil Plant) 產麻 2244 

Gozan 哥倉 1433 

Grae巳 恩寵 1453 

Great King 大王 56 

Great Lizard (Skink) 壁虎 2427 

Greec巴， Greek 希臘 660 

Greed 貪婪 1783 

Gr＇巴巴n Felspar (Emerald) 蓊翠 2239 

Guarant巴巴 擔保 2432 

Guard Post (Guard Hous巴） 拘留所 906 

Guardian Angel 護守天使 2589 

Guest (Strang巴r) 客人 1189 

Guilt-offering 贖過祭 2604 

Gull 海鷗 1487 

Gum R巳sin 真珠 1524 

H 

Habakkuk 哈巴谷 1147 

Habakkuk. Book of 哈巴谷先知書 1148 

Habaziniah 哈巴漆尼雅 1181 

Habiru 哈彼魯，希伯來 1149, 665 

Habor 哈波爾 1152 

Hachilah 哈基拉，蜀勒士 1155, 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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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Hadad 哈達得 1153 

Hadadezcr 哈達德則爾 1183 

Hadad-rimmon 哈達得黎孟 1182 

Hadassah 哈達撒 1154 

Had的（Sh巴ol) 地獄，冥府，陰府，陰間 471, 1425, 1800, 1801 

Hadrach 哈得辣客 1174 

Hagar 哈加爾 1151 

Hagarites 哈革爾人 1173 

Haggada 哈加達 1150 

Haggai 哈蓋 1139 

Hagiographer 聖經作者 2090 

Hagiog1 aphs 雜集 2554 

Hair 頭髮 2476 

Halacha 哈拉卡，經外法律 1157 2081 

Hal ah 哈拉黑 1156 

Halhul 哈耳胡耳 1176 

Halle I 哈肋耳 1158 

Hallelujah 亞肋路亞 786 

Ham J世b、 648 

Haman 哈曼 1142 

Hamath 哈瑪特 1159 

Hammon 哈孟 1143 

Hammurabi 哈慕辣彼 1177 

Hamm 哈摩爾 1160 

Hananel 哈納乃耳 1184 

Hanani 哈納尼 1162 

Hananiah 阿納尼雅，哈納尼雅 1055 1178 

Hand 手 256 

Hanes 哈乃斯 1163 

Hannah 亞納 773 

Haran 哈蘭 1144 

Har巳 兔子 832 

Harim 哈陵 1145 

Harlot 妓女，娟妓，淫婦 656, 1685, 1750 

Harmony of the Gospels 福音合編 2232 

Harp 要－－，更 1921 

Hasason-thamar 阿塔陵 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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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habiah 哈沙彼雅 1179 

Hashem th巴 Gizonite 雅笙 1956 

Hash um 哈雄 1146 

Hasida巴an日 哈息待黨 1167 

Hasmona巳ans 阿哈齊雅 1046 

Hasshub 哈叔布 1168 

Hatred 扁豆 1196 

Hattush 哈突士 1169 

Haman 豪郎 2258 

Havilah 哈威拉 1170 

Havvoth-jair 哈決特雅依爾 1186 

Hawk 蒼鷹 2247 

Hazael 哈匣耳 1171 

Hazar Addar 哈區爾阿達爾 1187 

Hazar-cnan 哈匣爾厄南，提貢 1185, 1841 

Hazeroth 哈茲洛特 1180 

Hazor 哈祥爾 1172 

Head 頭、首 2475 

Heart (Bowels) 心，五臟 253, 80 

Heathens (Pagans) 異民 1925 

Heaven 天 189 

Hebal 厄巴耳（山） 118 

Heber 厄貝爾，赫貝爾 119, 2264 

Hebrew 希伯來 665 

Hebrew Language 希伯來語文 667 

H巴br巴ws, Letter to the 希伯來書 666 

Hebron 赫貝龍 2265 

Heir 承繼產業 890 

He lam 赫藍 2259 

Helbon 赫耳朋 2266 

Heleph 赫肋弗 2267 

Hel巴Z 赫肋茲 2268 

Heliodorus 赫略多洛 2275 

Heliopolis (City of th巴 Sun) 厄里約頗里，翁，太陽城 177, 1581, 206 

Hellenism 希臘主義 668 

Helmet 盔甲 1755 

Helon 赫隆 2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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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mam, H巳man 赫曼 2262 

Hen 雞 2555 

Heraclitus 赫拉頡利圖斯 2279 

Hercul巴5 赫辣克肋 2278 

H巴re旬， Heretic (Sect) 異端、異端人，黨派 1924, 2585 

Hermas 赫爾瑪 2269 

Hermeneutics 聖經解釋學 2093 

Hermes 赫爾默斯 2277 

Hermogenes 赫摩革乃 2276 

Hermon 赫爾孟 2270 

H巴rod 黑落德 2007 

Herod Agrippa I and II 阿格黎帕 1044 

H巴rod A1chelaus 阿爾赫勞 2007 

Herod Philip 斐理伯 1873 

Herodians 黑落德黨 2008 

Herodias 黑落狄雅 2009 

Herodion 黑落狄雍 2010 

Heron (Stork) 鶴 2630 

Heshbon 赫市朋 2272 

Heshmon 赫市孟 2271 

Heth Hittites 赫特 2263 

Heth Ion 赫特隆 2273 

Hexaemeron 創世六日工程 1818 

Hexateuch 梅瑟五書 1746 

H巳Z巳kiah 希則克雅 671 

Hezron 赫茲龍 2274 

Hie! 希耳 661 

Hi巴rapolis 耶辣頗里 1330 

Hierarchy (Minister) 聖統制度 2085 

Hierodules (Cult prostitution) 廟倡，廟妓，神聖賣淫 2335, 2336, 1543 

Hieroglyphics 象形文字 1944 

High Places (Bamoth, Hill-shrines) 高丘 229, 1609 

High Priest 大司祭 62 

Hilkah 希耳克雅 670 

Hill Shrines 高丘 1609 

Hin 辛 758 

Hinnom, B巴n-hinnom 本希農，希農 422, 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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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ram 希蘭 663 

Hireling 傭工 2012 

Historiography 史學 366 

History of Salvation (Grace) 救恩史，恩寵 1710, 1453 

Hivit的 希威人 664 

Hobab 昂巴布 1213 

Hodaviah 品達委雅 1223 

Hodiah 屬狄雅 1214 

Holiness 神聖 1533 

Holiness Cod巴（Book of Leviticus) 聖潔法典，肋未紀 2102, 567 

Holocaust 全熔祭，熔祭 463, 2442 

Ho Ion 蜀隆 1206 

Holophemes 放羅斐乃 1729 

Holy Bibi巴， Holy Scripture 聖經 2086 

Holy Land (Palestine) 聖地，巴力斯坦 2105, 236 

Holy One of Israel 天主 190 

Holy Spirit 聖神 2104 

Holy, Holiness 神聖 1533 

Homer 品默爾，荷默爾 1216, 1772 

Homicide (Murder) 殺人 1749 

Honey 蜂蜜 2122 

Honour 光榮 460 

Hoopo巳 戴勝 2541 

Hoot owl 想鵑、刺蜻 2538 

Hop巴 希望、望德 659 

Hophni (Ophni) 昂弗尼，教弗尼 1215, 1724 

Hophra 昂斐辣 1217 

Hor 品爾 1207 

Horam 高蘭 1208 

Horeb 屬勒布 1219 

Horem 屬楞 1209 

Horcsh (Hachilah) 蜀勒士 1220 

Hori 蜀黎 1210 

Horites 蜀黎人 1211 

Hor mah 昂爾瑪 1218 

Hom 角，號角 719, 2120 

Homed-owl 塘鵲 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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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net 黃蜂 2003 

Horonmm 局洛納因 1224 

Horrible Abomination 可憎之物 301 

Horse d馬 1603 

Hos ah 品撒 1212 

Hosanna 賀三納 1947 

Hosea, Book of 歐瑟亞先知書 2390 

Hosea, the Prophet 歐瑟亞 2389 

Hoshaiah 蜀沙雅，瑪阿色雅 1221, 2215 

Hosh巳a 局舍亞 1222 

Hospitality (Guest) 款待，客人 1904, 1189 

Host of Heav巴n 天上萬象 198 

Hosts 軍隊 1374 

Hour 時辰 1477 

Household 家庭 1449 

Hukok, Hukkok 胡科克 1347 

Huldah 胡耳達 1348 

Huleh (Merom) 胡肋’默龍 1339, 2485 

Human Sacrific巴 人祭 34 

’,Humani Gen巴I 1日” 「人類」通諭 36 

Hum bl巴， Humility 謙遜 2531 

Humeral (Ephod) 披肩，厄弗得 891, 138 

Hung巳r 饑荒 2593 

Hunter 獵人 2544 

Hunting 打獵 416 

Hupham 胡番 1340 

Huppah 胡帕 1341 

Hur 胡爾 1342 

Hus 胡茲 1346 

Husathites 屬撤 1212 

Hushah 胡沙，易撤 1345, 1212 

Hushai 胡瑟 1344 

Husk (Pods) 豆萊 725 

Hyacinth 紫晶 1764 

Hyades (Star) 星辰 1203 

Hydasp的 依達斯貝 810 

Hy巴na 鬢狗 2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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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ksos 希克索斯 669 

Hym巴naeus 依默納約 815 

Hymn 讚頌 2624 

Hypocrisy 虛偽 1775 

Hyrcanus 依爾卡諾 816 

Hyssop 牛膝草 280 

I的ath 雅哈特 1975 

lahaziel 雅哈齊耳 1986 

lattir (Jether) 雅提爾，耶特爾 1983, 1319 

lb learn 依貝肋罕 808 

lbsam (Jibsam) 依貝散 801 

lbzan 依貝贊 802 

Ichabod 依加波得 809 

Iconium 依科尼雍 813 

ldalah 依德阿拉 811 

Idolatry 偶像崇拜 1612 

Idumaea 依杜默雅 812 

I巴zabad (Joz;ibad, Jehozabad) 耶匣巴特（得），約區巴得 1335, 1286 

llex 愉木 2062 

Ill yria, ll1 yr icum 依旦黎苛 814 

Image (Lik巴n巴ss) 肖像，模樣 713, 2386 

Immigrant (Alien) 僑民，外方人 2161, 384 

Incense 香祭，獻香 1421, 2576 

Inc巳st 高L倫 2011 

Incredulity (unbeli巴η 無信、失信 1905 

India 印度 468 

Infallibility 不誤d生 73 

Infancy Gospels 耶穌童年史 1296 

lnh巴ritance‘ Heir 承繼產業 890 

Ink 墨 2318 

Inspiration 默感 2480 

lnstrumen俗， musical (l\lusic) 樂器，音樂 2382, 1412 

Inter巴st 利，皂、 645 

Interpolation 夾注 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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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a 依辣 799 

!rad 依辣得 804 

Ir-melach, Ir-hamelah 鹽城 2620 

Iron 鐵 2592 

Isaac 依撤格 805 

Isaiah 依撒意亞 820 

Isaiah, Book of 依撒意亞先知書 821 

Iscariot (Kerioth-hezron) 依斯加略，克黎約特 817 636 

lshbaal, lshbosheth 依市巳耳，依市波舍特 823, 831 

Ishi 依史 800 

Ishmael, Ishmaelit的 依市瑪耳 824 

lsra巴l 以色列 296 

Issachar 依撒加爾 819 

lsshiah 依史雅 807 

lstob (Tob) 托布 512 

Itala (Latin Versions) 意大拉，拉丁文譯本 2047, 904 

Italian Cohort 意大利營 2049 

Italy 意大利 2048 

Ithamar 依塔瑪爾 825 

Ituraea 依突勒雅 826 

Ivory 象牙 1941 

lyim, Iy巴－abarim 依耶阿巴陵 829 

J 

Jaakan 阿甘，雅甘 977, 1952 

Jaazaniah 雅區尼雅 1993 

Jabal 雅巴耳 1961 

Jabbok 雅波克 1965 

Jabesh-gil巴ad 雅貝士 1963 

Jabez 雅貝茲 1964 

Jab in 雅賓 1951 

Jabneel 雅貝乃耳 1985 

Jabneh 雅貝乃 1962 

Jachin 雅津 1958 

Jacinth (Hyacinth, Turquoise) 紫品，黃E馬路 1764, 2004 

Jackal 野狗 1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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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ob 雅各伯 1966 

Jacob’s 札1ell 雅各伯泉 1967 

Jaddua 雅杜亞 1973 

Jade 蒼玉 2245 

Jae! 雅厄耳 1974 

Jahath 雅哈特 1975 

Jahaz 雅哈茲 1976 

Jahazi巴l 雅哈齊耳 1986 

Jahv巴， J泣1Veh 上主，雅威 48, 1959 

Jahzeiah 雅赫則雅 1987 

Jail 拘留所 906 

Jair 雅依爾 1977 

Jairus 雅依洛 1978 

Jak巴h 雅刻 1953 

Jakim 雅肯 1954 

Jambrit巴S 楊布黎 2060 

James （長）雅各伯 1968 

James the Less （次）雅各伯 1969 

James, Lett巴I of 雅各伯書 1970 

Jamin 雅明 1955 

Jamnia (Jabneh) 雅木尼雅，雅貝乃 1989, 1962 

Japheth 耶斐特，雅放斐特 1312, 1990 

Japhia 雅非亞（人），雅非亞（地） 1979, 1980 

Jaram (Jehoram) 約蘭，耶屬蘭 1263, 1309 

Jar＇巴d 耶勒得 1313 

Jarib 雅黎布 1981 

Jarmuth 雅爾慕特 1991 

.!ashen the Gunite 雅笙 1956 

Jashub 雅叔布 1982 

Jason 雅松 1957 

Jasp巴I 蒼玉 2245 

Javan 雅汪 1960 

Jaz巴r 雅則爾 1984 

Jebu且， J巳busite 耶步斯（人） 1303 

Jeconiah (Coniah) 耶苛尼雅，苛尼雅 1323, 1351 

Jedaiah 耶達雅 1304 

J巴diael 耶狄厄耳 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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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didah 耶狄達 1305 

Jeduthun 耶杜通 1306 

Jehiel 耶希耳，耶依耳 1308, 1310 

Jehoahaz 約阿哈次 1279 

Jehoiachin 約雅淨，耶苛尼雅 1270, 1323 

Jehoiada 約雅達 1271 

Jehoiakim (Joakim) 約雅金 1272 

Jehoiarib 約雅黎布 1281 

Jehoram 耶屬蘭 1309 

Jehoshaphat 約沙法特 1285 

Jehozabad 約臣巴得 1286 

J巳hu 耶胡 1301 

J巳iel 耶厄耳，耶依耳 1307, 1310 

Jekameam 耶卡默罕，雅刻默罕 1325, 1988 

Jekuthi已l 耶谷提耳 1326 

Jephthah 依弗大 803 

J巳rah 耶辣 1302 

Jeram巴巴l 耶辣默耳 1329 

Jeremiah 耶肋米亞，耶勒米雅 1327, 1331 

Jeremiah, Book of 耶肋米亞書 1328 

Jericho 耶里哥 1311 

Jerimoth, Jcremoth 耶勒摩特，耶黎摩特 1332, 1334 

Jeroboam 雅洛貝罕 1992 

Jcroham 耶洛罕 1314 

J巳rusalem 耶路撒冷 1336 

J巴rusalem Council 宗徒會議 864 

J己rusha 耶魯沙 1315 

Jesher 耶舍爾 1316 

J巴shurun 耶叔戒 1318 

Jesse 依沙依，葉瑟 806, 2116 

J巳SUS 耶穌 1291 

Jes us Christ 耶穌基督 1293 

Jcther (lattir) 耶特爾，雅提爾 1319, 1983 

J巴theth 耶太特 1320 

J巴ush, Jeuz 耶烏士，耶烏茲 1321, 1322 

Jewish Senate 公議會 94 

j巴zaniah, Jaazaniah 雅臣尼雅 1993 

1676 



索引 5 英中詞彙對照絮尋︱

Jezebel 依則貝耳 828 

J巴zreel 依次勒耳 827 

Jibsam (lbsam) 依貝散 801 

Jiphtah-cl (lphtah巳l) 依費塔赫耳 830 

Joab 約阿布 1265 

Joakim 約雅金 1272 

Joanan, Johanan 約哈南 1269 

Joanna 約安納 1268 

Joash 約阿士，耶昂阿士 1266, 1333 

Job 約伯 1255 

Job, Book of 約伯傳 1256 

Jochab巴d 約革貝得 1280 

Joel 約厄耳，岳厄爾 1267, 870 

Joel, Book of 岳厄爾先知書 871 

Johanan 約哈南 1269 

Johannin巴 comma 若望夾註 1359 

John Hyrcanus 依爾卡諾 816 

John, Gospel of 若望福音 1357 

John, Letters of 若望書信 1358 

John, the Apostle 若望 1356 

John, the Baptist 若翰 1353 

Jokm巴am (Jekameam) 約刻默罕，雅刻默罕 1282, 1988 

Jokn巴am 約刻乃罕 1283 

Joktan 約刻堂 1273 

Jokthe巴l 約刻特耳 1284 

Jonah 約納 1259 

Jonah, Book of 約納先知書 1260 

Jonathan 約納堂 1274 

Joppa 約培 1262 

Jordan 約但（河） 1258 

Jorim 約楞 1264 

Joseph 約色夫 1275 

Jose戶， the Husband of B. Virgin Mary 若瑟 1354 

Josephus Fl址、ius 若瑟夫 1355 

Joshua 約叔亞，耶叔亞，若蘇厄 1277、 1317, 1362 

Joshua, Book of 若蘇厄書 1363 

Josiah 約史雅 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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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tham 約堂 1257 

Jozabad (J巴hozabad) 耶區巴特（得），約恆巴得 1335, 1286 

Jubilee Year 喜年 1821 

Jubil巴巴s, Book of (Apocalypes of Moses) 喜年紀，梅瑟默示錄 1822, 1748 

Judaea Judaeans 猶太 1911 

Judaeo-christians 猶太基督徒 1913 

Judah 猶大 1910 

Judaism 猶太教 1912 

Judas 猶達斯 1917 

Judas Iscariot 1酋達斯（依斯加略） 1917 

Judas 孔1achabaeus 猶大瑪加伯 1920 

Judas Thadda己us 猶達書，達陡 1915, 2142 

Judas, th巴 Galila巴an 猶達 1914 

Jud巴， Letter of 猶達書 1915 

Jude, the Apostle 猶達 1915 

Judg巴， Judgem巴nt 審判，判官，末日審判 2320, 644, 419 

(Last or Gen巴ral Judgem巴nt)

Judges, Book of 民長紀 428 

Judith 友弟德 187 

Judith Book of 友弟德傳 188 

Julius j萬里約 1918 

Junip巳r (Broom tr巴巴， Barr巴n Bush) 杜松，檀柳 683, 2518 

Jupiter (Zeus) 則烏斯，猶不﹔武 1128, 1919 

Justlc巳 正義 425 

Justi句， Justification 成義 678 

Jutt油 猶他 1916 

K 

Kab 卡步 356 

Kabala 神通法 1542 

Kadesh, Kad巳sh-barn巴且 卡德士，卡德士巴爾乃亞 360, 361 

Kaiwan (Rephan) 克汪，楞番 625, 2064 

Kan ah 加納，卡納 309, 357 

Kandake 甘達刻 435 

Kamaim (Ashteroth-k且maim) 卡爾納殷，阿市塔特卡爾納殷 362, 1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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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dar 刻達爾 835 

Kedesh 刻德士 836 

K巴dron, Kidron 克德龍 626 

Keila 刻依拉 838 

Kenan 刻南 834 

Kenaz, K巴nizzites 刻納次 839 

Kemtes 刻尼人 840 

Kerioth hezron 克黎約特，克黎約特赫茲龍 636, 642 

K巳y 鑰匙 2622 

Khirbet 廢址 2338 

Kidneys 腎 1936 

Kiln 火客 276 

Kindness 仁愛 84 

King 國王 1637 

Kingdom of God, of H己aven 天國 191 

Kingdom, Kingship in Israel 以色列圓，列王紀 297, 466 

Kings Hadad 哈達得 1153 

Kings I and II, Book of 列王紀 466 

Kinner巳th (Genesaret) 基乃勒特，革乃撤勒 1679, 1409 

Kir of Moab 克爾 622 

Kirbroth-hattaavah 克貝洛特阿塔瓦 640 

Kir-har的（Kir of Moab) 克爾哈勒斯，克爾 637, 622 

Kir heres (Kir of 扎1oab) 克爾赫勒斯，克爾 638, 622 

Kiri a th 克黎雅特 635 

Kiriathaim 克黎雅塔殷 639 

Kiriath-j巴arim 克黎雅特耶阿陵 641 

Kish 克士 623 

Kishon 克雄 624 

Kiss 親吻 2456 

Kite ﹔寫 2310 

Kittim 基廷 1667 

Kneel 跪伏 2128 

Know 認識 2253 

Ko hath 刻哈特 837 

Koheleth (Ecclcsiast巴s) 訓道篇 1593 

Kor (Homer) 苛爾，昂默爾，荷默爾 1350, 1216, 1772 

Korah 科辣黑 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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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aban 拉班 894 

Lachish 拉基士 895 

Ladanum (Balsam) 香草、香料 1419 

Lai sh 拉依士 896 

Lai shah 拉依沙 897 

Lamb of God 天主的羔羊 201 

Lamb, Paschal (Passov巳r) 巴斯卦羔羊，愉越節 251, 2138 

Lam巴ch 拉默客 898 

Lam己ntations, Book of 哀歌 1138 

Lamenting Worn巴n 哀悼者 1137 

Lamp 燈 2440 

Lampstand 燈臺 2441 

Language (Tongue) 舌 582 

Laodicea 勞狄刻雅 1819 

Lapis L且zuli (Carnelian) 赤玉，紅瑪腦 756, 1289 

Las巴a 拉撒雅 900 

Las ha 肋沙 571 

Last (Final, General) Judg巳ment 末日審判 419 

Latin 拉丁文譯本 904 

Latin V巴rs10ns 拉丁文譯本 904 

Latter Rain (Rain) 晚雨，雨 1738, 1101 

Law 法律 923 

Law of Retaliation 報復律 1828 

Laying (Imposing) of the Hands 按手體 1201 

Lazarus 拉區綠 901 

Lead 鉛 2155 

Leah 肋阿 570 

Leaven 酵母 2301 

Leban ah 肋巴納 572 

L巳banon 黎巴嫩 2422 

L已bonah 馨香祭 2583 

L巴巴k 巴商 215 

Legion 軍旅 1375 

Lehabim, Lehabit巳S 肋哈賓（人） 573 

L巴muel 肋慕耳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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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til 扁豆 1197 

Leontopolis T巳mple 梁托頗里殿宇 1744 

Leopard (Panther) 豹 1594 

Leprosy 痲瘋，癥病、痲瘋病 2071, 2586 

Lethek 肋特客 575 

Letter (Epistle) 書信、函 1479 

Letter of Aristeas 阿黎斯特雅 1097 

Letushim 肋突興 576 

Levi 肪未 564 

Levi, Trib巴 of 肋未支派 568 

Leviathan 里外雅堂 766 

Levirate 代兄弟立制律 295 

Levites 肋未人 565 

Levitical Cities 肋未城 566 

Leviticus, Book of 肋未紀 567 

L巴vy (Tax) 稅 1933 

Libation (Drink-offi巳ring) 奠祭 1830 

Libnah 里貝納 762 

Library 圖書館 2164 

Li by且， Libyes 利比亞 646 

Life 生命 436 

Light 光明 459 

Likeness (Image) 模樣，肖像 2386 713 

Lil的（Nightjar) 鱷魅 2596 

Lily 百合花 531 

Linen (Flax) 細麻，麻 1767, 1809 

Linen Shroud (Linen Sheet) 男童布 2516 

Linus 里諾 760 

Lion 獅子 2070 

Lip 口唇 55 

Literary Genre 文體類型 260 

Lithostrotos (Gabbatha) 石舖地，加巴達 450, 317 

Litt!• owl 塘鵝 2037 

Liturgy 禮儀 2547 

Liver 肝 715 

Living Water (Water) 活水，水 1241, 272 

Locust 蚱蜢’煌蟲 1776, 2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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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d (Lydda) 里基雅，羅得 761, 2562 

Lo debar 羅德巴爾 2568 

Lois 羅依 2563 

Longevity (lρng Life) 長壽 967 

Lord of Hosts 萬軍的上主 2114 

Lord，此1y Lord 主、主人 291 

1ρrd’s Day 主日 292 

Lord’s Prnyer 天主經 195 

Lot 拈閹 893 

Loi (nam的 羅特 2567 

Love 愛 2043 

Iβvc F巳ast (Sacred Meal) 愛宴 2044 

Luci ti巴r (Star) 晨星，星辰 1 741, 1203 

Luc ms 路主主j菌，路基約 2133, 2134 

Ludim, Lydians 路丁、路得 2131 

Luke, Gospel of 路加福音 2130 

Luke, the Evangelist 路加 2129 

Lunatic (Epil巳ptic) 患巔摘病者 1700 

Lust (Concupiscence) 私慾，情慾 712, l 701 

Lustral Wat缸，（＇抽出 of Purification) 取潔水 849 

Luz 路次 2132 

Lycaoma 呂考尼雅 652 

Lycia 里基雅 764 

Lyda, Lydda 里達，羅得 761, 2562 

Lydia 里狄雅 763 

Lydian日， Lud, Ludim 路丁、路得 2131 

Ly巴（Soap, Nitre) 瀰汁，喊 2172, 2230 

Lysanias 呂撒尼雅 654 

Lysias 里息雅 765 

Lys1machus 里息瑪苛 767 

Lystra 呂斯特辣 653 

M 

Maachah 瑪阿加 2198 

此faarath 瑪阿辣特 2214 

Maaseiah 瑪阿色雅 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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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cabees 1憶起［］｛白 2199 

Maccabees Books of 瑪加伯上下 2200 

恥fac巳don，扎1acedonia 馬其頓 1605 

Machaerus 瑪革洛 2218 

Machir 瑪基爾 2203 

Machp巳！ah 瑪革培拉（山洞） 2219 

扎1adai, Med巴S 瑪待 2184 

Madn巳SS 癥 2615 

扎1adon 瑪冬 2185 

恥1agadan 瑪加丹 2201 

Magdaia 瑪格達拉 2217 

Maggots (Gnat5) 蚊納 1592 

Magic (Sorc巳r) 巫術’術士 658, 1778 

Magistrat巴s (Nobl巳s) 宮員，官紳 860, 859 

Magnificat 瑪利亞的讚詞 2211 

如Iagog 瑪哥格 2202 

Mahalalel 瑪拉肋耳 2222 

Mahanaim 瑪哈納因 2216 

Makk巴dah 瑪刻達 2204 

Malachi 瑪拉基亞 2220 

Malachi, Book of 瑪拉基亞先知書 2221 

扎1alchus 瑪耳蜀 2205 

Malta 默里達 2489 

Mammon 錢財 2471 

Mamr1巴 瑪默勒 2206 

Man 人 31 

Man from Tob 托布 512 

Manaen 瑪納恆 2207 

Man ah巳m 默納ι恆 2491 

扎1anasseh 默納協，默納舍 2492, 2493 

Manasseh, Pray巴r of 默納舍禱詞 2494 

扎1andrake 曼陀羅 1742 

Mani us 瑪尼 2188 

此1anna 瑪納 2187 

Manoah 瑪諾亞 2208 

Mantle (Rich Gown) 胸衣 1584 

扎1anuscripts of Bible 聖經抄卷 2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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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n 瑪紅 2186 

Marah 瑪辣 2189 

Maran Atha 「吾主！來吧！」 650 

孔1arble 大理石 60 

Marduk 瑪爾杜克 2223 

Mare shah 瑪勒沙 2209 

Mari 瑪黎 2190 

Mark, Gospel of 馬爾谷福音 1607 

Mark, the Evangelist 馬爾谷 1606 

Marriage 婚姻 1683 

Martha 瑪爾大 2212 

Martyr 致命，證據、見證 1349, 2570, 718 

Mary (Miriam) 瑪利亞，米黎盎 2210, 544 

如1asada 瑪撒達堡 2224 

Mash 瑪士 2193 

Mass 彌撒 2512 

Massah 瑪擻，瑪薩 2191, 2192 

Mass巳bah 石柱 449 

Massoretes, Massoretic Text 瑪索辣經文 2227 

Mast巴r (Rabbi, Rabbuni) 辣彼、辣步尼 2281 

恥1astic-tr巴E 乳香樹 771 

Mattan, Matthan 瑪堂 2194 

Mattathias, Mattathiah 瑪塔提雅 2225 

Matthew 瑪竇 2195 

Matthew, Gospel of 瑪竇福音 2196 

Mattias 瑪弟亞 2213 

恥1attithiah 瑪提提雅 2226 

Meaning of the Holy Scriptur巳 經義 2078 

Mearah of the Sidonians 阿辣 985 

Measures and W巳ights 度量衡 1195 

Meat Sacrificed to Idols 祭邪神之物 1760 

Medaba 默德巴 2487 

Media, Medes 瑪待 2184 

Mediator, Mediation 中保 74 

扎1edicine 醫生、醫藥 2551 

Mediterranean Sea 地中海 473 

扎1eghiloth 五卷經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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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giddo 默基多 2488 

Melchizedek 默基瑟德 2501 

Memorial Service (Mourning) 喪禮 1823 

Memphis (Nobah) 門非斯，諾夫 973, 2463 

M巳nahem 默納4區 2491 

Men巳 Tekel Peres 默乃、特刻耳、培勒斯 2509 

Menelaus 默乃勞 2490 

Mephibosheth 默黎巴耳，默非波協特 2503, 2507 

Merari 默辣黎 2495 

Mercury 默爾雇黎 2502 

扎1ercy 仁慈 85 

Mercy S巳at 贖罪蓋 2603 

Meribbaal 默黎巴耳 2503 

Merodach (Marduk) 默洛達客，瑪爾杜克 2504, 2223 

Merodach Baladan 默洛達客、巴拉丹 2508 

Merom (Huleh) 默龍，胡肋 2485, 1339 

扎f巴sha 默沙 2486 

Meshach 默沙客 2496 

Meshech 默舍客 2497 

M巴shullam 默叔藍 2498 

M的opotamia (Aram-naharaim) 阿蘭納哈辣因，美索不達米亞 1093, 1290 

Messenger of God (Angel) 天主的使者，天使，使者 199, 192, 793 

Messenger of the Lo叫 上主的使者 50 

Messengers (Officers) 侍衛 795 

扎1essiah 默西亞 2499 

Messianism 默西亞論 2500 

Metals 金屬 963 

Methuselah, Methushael 默突沙耳，默突舍拉 2505, 2506 

恥1etretes 桶 1743 

Mezuza 門框 970 

Micah 米加 532 

Micah, Book of 米該亞先知書 539 

Mic泊， Micaiah 米加雅 536 

Micah, the Prophet 米該亞 538 

扎1ichael, the Angel 彌額爾 2513 

Mich訓， Michol 米加耳 537 

Michmash 米革瑪斯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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恥1idian 默郎 2484 

Midian 米德楊 541 

Midrash 米德辣市 549 

Migdal gad 米革達耳加得 553 

恥1igdol 米革多耳 552 

Migron 米革龍 540 

Milcom, Mo！巴ch 米耳公、摩肋客 542 

Miletus 米肋托 543 

Milk 奶 388 

Mill 磨 2446 

Millenarianism 千年國說 54 

Millet 玉蜀書長，泰米 432 2005 

Millo 米羅 533 

Minister (Hicrachy) 聖統制度 2085 

Minor Proph己的 十二小先知 42 

Miracle 奇蹟，神蹟 856 1536 

加imam 米黎盎 544 

Misha巴i 米沙耳 547 

Mishna 米市納 546 

扎1itylene 米提肋乃 551 

Mizpah 米茲帕 548 

Mna 米納 534 

Mnason 木納松 268 

Moab 摩阿布 2346 

Modin 扎1odein 摩丁 2343 

Moladah 摩拉達 2347 

Mo！巴（Rat) 伶颱（健鼠） 619 2607 

Mole-rat (Weas巴I) 老鼠 559 

Moloch (Milcom, Moloch) 摩肋客，米耳公、摩肋客 542 2348 

恥1onarchy 君主政體 647 

Money (Coin) 貨幣 1782 

Monotheism 唯一神論 1633 

Month 月 265 

Moon 月亮 266 

恥1oph 門非斯，摩夫 973 2344 

Morals, Ethics in O.T. 舊約的倫理學 2549 

Morashtite 摩勒舍特 2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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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decai 摩爾德開 2352 

Morch 摩勒 2345 

Moriah 摩黎雅 2349 

Morning Sun (Dayspring, Lucifer) 旭曰，晨星 521 1741 

Mortgag巴 抵押 892 

扎1oser，恥1os巳ra，此1oseroth 摩色爾 2350 

恥1os巴S 梅瑟 1745 

Most High 厄里雍’至高者 130, 581 

Mother, Motherhood 母親 427 

Munition 堡壘 563 

Mount of Congregation 盛會山 1930 

Mount of Offens巴， Mount of :v!isconduct 惡表山 1837 

Mount of Oliv郎， Olivet 橄欖山 2437 

Mountain of God, God’s Holy Hill 天主的山 196 

Mountain Sheep (Rock goat) 野羊 1795 

Mourning (M巳maria! Service) 喪期，喪禮 1823, 1824 

Mouse 老鼠 559 

恥1ule 螺子 2594 

扎1unition 堡壘 1826 

Muratorian Fragment 慕辣托黎書目殘卷 2342 

恥1urder 殺人 1749 

Music 音樂、樂器 1412 

Musical Instrum凹的 樂器 2382 

Myndos 明多 908 

Myra 米辣 535 

Myriam 米黎盎 544 

Myrrh 沒藥，蘇合香 688 2580 

Myrtl巴 長春樹 968 

Mysia 米息雅 545 

恥1ystery 神秘教、奧秘 1541 

恥1ystery of the Trinity 三位一體奧義 47 

Mystical Body of Christ 奧體，基督的奧體 2039, 1662 

恥1yth 神話 1539 

Mythmak巴Is 講說寓言者 2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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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aarnah 納阿瑪 1548 

Naarnan 納阿曼 1550 

Naarnathit巳 納阿瑪人 1549 

Nabal 納巴爾 1551 

Nabataeans 納巴泰 1552 

Nabomdus 納波尼杜 1562 

Nabopolassar 納波頗拉撒 1568 

Nadab 納達布 1553 

Nahalal 納哈拉耳 1563 

Nahor 納品商 1555 

Nahshon 納赫雄 1554 

Nahum (R巴hum) 勒洪 1614 

Nahum, Book of 納何鳴先知書 1545 

N泣mm, the Prophet 納鴻 1544 

Nairn 納因 1546 

Naioth (Rarnathaim) 納約特，辣瑪塔因 1556, 2296 

Name 名字 469 

Names of God 天主的名字 200 

Nanaea 納納雅 1557 

Naomi 納殼米 1558 

Naphath-dor (Dor) 納法特多爾，多爾，諾費特 1569, 480, 2466 

Naphtali 納斐塔里 1564 

Naphtha 乃弗泰，石油 14, 448 

Naphtuhim 納斐突散 1565 

Narcissus 納爾基索 1566 

Nard 拿爾多 1473 

Nathan 納堂 1547 

Nathanael 乃塔乃耳，納塔乃耳 23, 1567 

Nature 本性，自然 421, 578 

Navigation 航海 1586 

Nazar巴th 納區肋 1559 

Nazarene, Naziri胎， Nazar巳an 納匣肋人，納齊爾 1560, 1561 

Neapolis 乃阿頗里 19 

Nebaioth 乃巴約特 22 

Nebo 乃波（城），乃波（神）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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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bo, Mount 乃波（山） 7 

Nebuchadn巴zzar 拿步高 1472 

Nebusarsekim (Rab saris) 衛隊長 2454 

Nebushazb且n 乃步沙次班 29 

Nebuzaradan 乃步匣辣當 30 

Neco, N巴cho 乃苛 10 

Necromancy (Divination) 招魂術’占← 905, 355 

Negeb 乃革布 13 

Nehemiah 乃赫米雅 20 

Nehemia}i, Book of 厄斯德拉上下，乃赫米雅書 170, 21 

Nehum 勒洪 1614 

Nehushton 乃胡市堂 26 

N巴philim 巨人 212 

Nephthar 乃弗泰 14 

Nephtoah 乃費托亞 25 

N巴r 乃爾 11 

Ner巴us 乃勒烏 15 

Nergal 乃爾加耳 27 

Nergal-sarezer 乃爾加耳沙勒責爾 28 

Neri 乃黎 12 

Neriah 乃黎雅 16 

N巴tham址1 乃塔尼雅 24 

Nether World 地獄 471 

Netophah 乃托法 18 

New Moon 新月（月朔） 2053 

New Testament (Covenant) 新約，盟約 2054, 2072 

N巴w 叭line八九1ine 酒 1599 

New Year 國歷新年 1638 

Nezib 乃漆布 17 

Nibhaz 尼貝哈次 399 

Nicanor 尼加諾爾 400 

Nicodemus 后苛德摩 401 

Nicolai tans 尼苛勞黨 393 

Nicolaus 尼苛勞 392 

Nicopolis 尼苛頗里 402 

Nig巴r 尼革爾 394 

Night 夜 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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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ght Encampment 客棧 1190 

Night Watch (Hour) 夜更’時辰 855, 1477 

Nightjar (Lilith) 魎魅 2596 

Nile 尼羅河 390 

Nimrah 尼默辣 395 

Nimrim 尼默陵 396 

Nimrod 尼默洛得 403 

Nineveh 尼尼微 397 

Nippur 尼普爾 398 

Nisan 尼散 391 

Nisroch 尼色洛客 404 

Nitre (Soda) 喊 2230 

No, No Amon 諾阿孟 2458 

Noah 諾厄 2461 

Nob 諾布 2459 

Nobah (Memphis) 諾夫，門非斯 2463, 973 

Nobles 官紳 859 

Nod 諾得 2460 

Nodab 諾達布 2464 

Noph 門非斯，諾夫 973, 2462 

Nophah 諾法黑 2465 

North-easterly 厄烏辣桂隆 182 

Notabl巴s Nobles 官紳 859 

Not巴（Bill) of Divorce 休書 455 

Number 數字 2381 

Numbers, Book of 戶籍紀 254 

Numemus 奴默尼 387 

Nunc Dimittis 西默盎 611 

Nut 核桃 1482 

Nymphas 寧法 2167 

。
Oak 樟樹，橡樹 2385, 2438 

Oath 起誓、誓詞 1597 

Obadiah 亞北底亞，放巴狄雅 784 1728 

Obadiah, Book of 亞北底亞先知書 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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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a! (Eba!) 放巴耳，厄巴耳 1717, 117 

Obed 教員得 1718 

Obededom 教貝得厄東 1733 

Odaia 局達委雅 1223 

Od巴d 主女德得 1719 

Offal 糞 2520 

Offering (Victim) 受刀叉之口口口 1758 

Officer 待衛 795 

Og 放格 1713 

Oholah and Oholibah 教昂拉與教局里巴 1735 

Oil 油 921 

Old Age, Old Man (Long Life) 老年，長壽 558, 967 

Old and New Testam巳nt (Covenant) 舊約，盟約 2548, 2072 

Old Versions of Holy Scripture 聖經古譯本 2091 

Olive 橄欖樹 2435 

Olympian Zeus 則烏斯奧林比亞 1129 

Omri 教默黎 1720 

On 翁 1581 

Onan 教難 1714 

Onanism 教難淫行 1715 

Onesimus 教乃息：摩 1730 

Onesiphorus 放乃息佛洛 1734 

Onias 教尼雅 1721 

Ono 教諾 1716 

Onomasticon 聖地地誌 2106 

Onyx Stone 紅瑪腦 1289 

Ophel 放斐耳 1722 

Ophir 教非爾 1723 

Ophni (Hophni) 教弗尼，屬弗尼 1724 1215 

Oppression 排謗 2410 

Oracle 神論、斷語 1538 

Ordeal for a Suspected Adulteress 解決夫妻疑忌法 2124 

Ord白， Sacram巴nt of 神品 1534 

Oreb 教勒布 1727 

Original Sin 原罪 1426 

Original t巴xt (Biblical Language) 原文，聖經原文用語 1427, 2096 

Orion (Star) 星辰 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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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nament 飾物、首飾 2309 

Oman 教爾難 1725 

Orp叫1 放爾帕 1726 

Orthosia 放托息雅 1732 

Oryx (Wild Ox) 羚羊，野牛 1771 1794 

Osprey 白驚，驚 442 2612 

Ossuary 骨匣 1608 

Ostracon 瓦片 433 

Ostrich 駝鳥 2478 

Othniel 教特尼耳 1731 

Ov巴rseer 監督 2229 

Owner 佔有物 621 

Ox 牛 279 

p 

Pagans (H巳athens) 異民 1925 

Palace 宮殿 1447 

Palaestra (Sports-stadium) 體育場 2611 

Palestine 巴力斯坦 236 

Palimpsest 重寫的羊皮卷 1382 

Palm (Measures) 掌，度量衡 1838, 1195 

Palm-tree 棕樹 1902 

Palmyra (Tadmor, Tamar) 帕耳米辣 876, 2021 

Pamphylia 旁非里雅 1474 

Pan baby lonism 泛巴比倫主義 528 

Panther (Leopard) 豹 1594 

Pap hos 帕弗 872 

Papyrus 蒲草 2243 

Parable 比喻 269 

Parables of the N巳w T巳stament 比喻（新約中的） 270 

Paraclet巴（Advocate) 護慰者 2590 

Paradise (Garden) 樂園 2383, 2014 

Paraleipomena 編年紀 2402 

Parallelism (Poetry) 平行體，詩歌 412, 2126 

Paralysis, Paralytic 癱瘓 2614 

Paran 帕蘭 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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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chments 羊皮卷 557 

Par巴nts 父母 278 

Parmenas 帕爾默納 877 

Parousia 再來，來臨 464, 794 

Parthians 帕提雅人 881 

Particular (Individual) Judgement 審判 2320 

Partridge 鵰搗 2606 

Parvaim 帕爾瓦因 878 

Paschal Lamb (Passover) 巴斯卦羔羊，愉越節 251, 2138 

Passeng巴r (Guest) 旅客，客人 1475, 1189 

Passion of the Lord 耶穌苦難史 1298 

Passover 愉越節，預備日 2138, 2159 

Pastoral Epistles 牧函 935 

Patara 帕塔辣 875 

Pathros 帕特洛斯 880 

Patience 忍耐 676 

Patmos 帕特摩 874 

Patriarchs 宗祖 861 

Patrobas 帕特洛巴 879 

Paul, Journeys of 保碌三次傳教行程 1111 

Paul the Apostle 保祿 1108 

Paulus Sergius 色爾爵（保祿） 590 

Peac巴 和平 851 

P巴acock 孔雀 211 

Pearl 珍珠 1243 

P巴daiah 培達雅 1639 

Pekah 培卡黑 1640 

Pekahiah 培卡希雅 1654 

Pekod 培科得（人） 1641 

Peleg 培肋格 1642 

Pelethites 培肋提 1643 

Pelusium (Sin) 培路息、翁，新 1656, 2052 

Penance, Sacrament of 告解聖事 651 

Pentapolis 五城 77 

Pentateuch 五書，梅瑟五書 78, 1746 

Pentateuch, Samaritan 撒瑪黎雅梅瑟五書 2379 

Pentecost 五旬節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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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巴nu巴l (Phanuel) 法奴耳，培奴耳 925, 1645 

Peor 培奴耳 1646 

P巴raea 培勒雅 1650 

Peregrine (Alien) 寄居，外方人 1689, 384 

Perez 培勒茲 1651 

Perez-uzzah 培勒茲烏匣 1658 

P巴rfume (Anointment) 傅油 1811 

Perga 培爾革 1647 

Pergamum 培爾加摩 1657 

P巴ricope 段落 1230 

Perizzites 培黎齊 1652 

Perjury, P巳ηur巴r (Swear, Oath) 發虛誓，起誓、誓詞 1928, 1597 

Persepolis 波斯波里 928 

Perses, Perseus 培爾曼 1648 

P巳rseverance 忍耐 676 

P巴rsia, Persian 波斯 927 

Persis 培爾息 1649 

Person 人格，位格 33, 620 

Pestil巴nc巴 瘟疫 2396 

Peter Sym巴on (Simon) 伯多祿 614 

Peter, I and II L巴ttet of 伯多蔽前後書 615 

Peth or 培托爾 1653 

Petra 貝特辣，培特勒 735, 1644 

Phanuel (Penuel) 培奴耳，法奴耳 1645, 925 

Pharaoh 法郎 922 

Pharisees 法利塞 924 

Phi lad巴lphia 非拉德非雅 1107 

Philemon 費肋孟 1945 

Philemon, Lett巴r to 費肋孟書 1946 

Philetus 非肋托 1105 

Philip 斐理伯 1873 

Philippi 斐理伯（城） 1871 

Philippians, Letter to the 斐理伯書 1872 

Philistia, Philistin巴 培肋舍特 1655 

Philo 准羅 1751 

Philologus 非羅羅哥 1106 

Philosophy 哲學 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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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osophy 且nd Holy Scriptur巴 聖經中的哲學 2100 

Phinehas 丕乃哈斯 287 

Phlegon 弗肋貢 415 

Pho巴be 福依貝 2234 

Pho巳nice 排尼基 1937 

Phoenix 排尼斯 1938 

Phrygia 夫黎基雅 2JO 

Phyg巳！us 非革羅 l l04 

Phylacteri巳S 經匣 2080 

Physician 醫生、醫藥 2551 

Pig 豬 2468 

Pi-b巴S巴th 丕貝色特 286 

Pi-hahiroth 丕哈希洛特 289 

Pilat巴 比拉多 271 

Pillar 柱 1227 

Pine 松樹，雲杉樹、松樹 912, 2000 

Pipe 加笠三 1763 

Pisgah 丕斯加 285 

Pishon 丕雄 283 

Pisidia 丕息狄雅 288 

Pistachio 篤耨香 2452 

Pitch 瀝青 2561 

Pi thorn 丕通 284 

Plac巴 to spend th巴 Night 客棧 1190 

Plagu巳S of Egypt 埃及十災 1444 

Plain (Pal巴stinc) 平原，巴力斯坦 411, 236 

Plan of God 計草草j 、機謀 1371 

Plane-tree 楓樹，愉樹 2061, 2063 

Planets 行星 604 

Plants 草木，植物 1590, 1901 

Pl巴dge (Mortgag巴， Surety) 抵押，擔保 892, 2432 

Pods (Husks) 豆萊 725 

Poetry 平行體，詩歌 412, 2126 

Polyandry (Marriage) 多夫制，婚姻 484, 1683 

Polygamy (Marriage) 多妻制，婚姻 485, 1683 

Polytheism 多神教 483 

Pomegranat巴 石榴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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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ntifical Biblical Commission 聖經委員會 2095 

Pontius Pilate 比拉多 271 

Pontus 本都 420 

Poor, Poverty 貧窮 1781 

Poplar 楊樹 2059 

Porch 走廊 757 

Porcius Festus 頗爾基約斐斯托 2308 

Porpoise (Tahash) 海豚皮，海豚 1488,1489 

Porta Aurea (Jerusalem) 金門，耶路撒冷 962, 1336 

Possessed by Demons 附魔 1100 

Possessions f占有物 621 

Potiphar 普提法爾 1892 

Potter 陶工 1802 

Pottery 陶器 1803 

Praetorium 總督府 2522 

Prais巴 讚訶 2625 

Prayer, Pray 祈禱、禱告 1245 

Preaching 宣講 1192 

Precious Stones 玉石 430 

Precursor 前驅 1133 

Predestination 預定 2156 

Preexistence of Christ 先存，耶穌基督 458, 1293 

Presbyt巴r 長老 965 

Pri巴st 司祭，長老 378, 965 

Priestly Code 司祭法典，肋未紀 380 567 

Primacy of Peter 元首職權 92 

Primeval History 太古史 208 

Principalities 掌權者 1839 

Prisca, Priscilla 普黎斯加 1890 

Prison Prochorus 仆洛昂洛 86 

Proconsul 總督 2521 

Procurator 羅馬總督 2566 

Promise 恩許，許諾 1452, 1780 

Property (Possessions) 佔有物 621 

Prophet, Prophecy 先知、先知職責 457 

Propitiation 寬恕 2321 

Propitiatory (Mercy Seat) 贖罪蓋 2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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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巴lyte 歸依猶太教者 2543 

Prostitute (Harlot) 神聖賣淫，淫婦、妓女，廟倡 1543, 1685 

1750, 2335 

Prostitution 賣淫 2412 

Protocanonicals 正經，聖經書目 424, 2087 

Protoevangelium 原始福音 1428 

Proto parents 原祖父母 1429 

Proverb 接言 2398 

Prov巴rbs, Book of 鐵言 2398 

Providence 天主的照顧 202 

’,Providentissimus Deus” 「上智的天主」通諭 52 

Psalm 聖詠集 2101 

Psalms, Book of 聖詠集 2101 

Pseudepigrapha 偽經 2163 

Ptolemais (Acco-Ptol巳mais) 仆托肋買，阿苛、仆托肋買 87, 979 

Ptolemy 仆托肋米 88 

Publican (Tax Coll巴ctor) 稅吏 1934 

Pub Ii us 頗理約 2306 

Pudens 普登 1888 

Pu! 普耳 1885 

Punishment 刑罰、懲罰 465 

Pun on 普農 1886 

Pur, Purim 普陵節 1889 

Purgatory 煉獄 2067 

Pun句， Purification (Expiation) 取潔禮，贖罪禮 848, 2601 

Purple 紫紅色 1765 

Purple Gamet 紫寶石 1766 

Put 普特 1887 

Puteoli 頗提約裡 2307 

Pyrrhus 丕洛 282 

Q 

Qoheleth (Ecclesiastes) 訓這篇 1593 

Quail 車喜事島 2573 

Quartus 夸爾托 490 

Queen of H巴aven 天后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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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ntus Memmius 昆突默米 907 

Quirinius 季黎諾 858 

Qumran, Docu間的 of Qumran (Dead Sea）谷木蘭，死海 723 , 525 

Quotations (Citations) of th巴 Old 新約徵引 2055 

Testament in the N巴w T己stam巴nt

R 

Raamah 辣阿瑪 2285 

Rabba, Rabbath 辣巴 2280 

Rabbi Rabbuni 教師、法學士，辣彼，辣步尼 1704, 2281, 2286 

Rab 扎fag 辣布瑪格，戰車司令 2293, 2431 

Rab-saris (Chief of the Bodyguard) 辣布撤黎，衛隊長 2294, 2454 

Rach巳l 辣黑耳 2289 

Rag au 辣高 2282 

Rages 辣傑斯 2287 

Raguel 辣古耳 2288 

Rahab (Rehob) 辣哈布，勒屬布 2290, 1622 

Raid 搶匪 2050 

Rain 雨 1101 

Rain, Early 春雨，雨 1101, 1205 

Rain, Latter 晚雨，雨 1101, 1738 

Rainbow 虹、虹霓 1368 

Rainy Season 雨季 1102 

Ram 羔羊 1580 

Ram (nam巴） 蘭 2587 

Ramah 辣瑪 2283 

Ramathaim (Naioth) 辣瑪塔固，納約特 2296, 1556 

Ram郎郎， Ramses 辣默色斯 2297 

Ramoth-gilead 辣摩特基肋阿得 2300 

Raphael, th巴 Angel 辣法耳 2291 

Raphon 辣豐 2284 

Ras-shamra (Ugarit) 辣市沙木辣，烏加黎特 2299, 1502 

Rat 臆鼠 2607 

Rav巳n 烏雅 1491 

Ravine of Kerith, Wadi Ch巴rith 革黎特 1399 

Razis 辣齊斯 2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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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Rebecca 黎貝加 2420 

Rechab,Rechabites 勒加布 1620 

Reconciliation 和好 850 

Red Cow, Red H巴ifer 母牛，紅母牛 426, 1288 

Red巴巴mer, Redemption 救贖、救主 1711 

R巴巴d 蘆葦 2579 

R巴巴d S巳a (Sea of Reeds) 紅海 1287 

R巴fuse (Dregs) 廢物，垃圾 2337, 852 

Registration 戶口登記 255 

R巴hob 勒蜀布 1622 

Rehoboam 勒哈貝罕 1629 

R巴hoboth 勒蜀波特 1630 

Rehoboth前Ir 勒蜀波特依爾 1631 

Rehum (Nahum) 勒洪 1614 

Rekem 勒耿 1615 

Religion 宗教 862 

R巴mnants (Survivors of Israel) 遺民，以色列遺民 2470 298 

Repentance 痛悔 1926 

Rephael 勒法耳 1623 

Reph且im 勒法因，勒法因平原 1624, 1625 

Rephan (Kaiwan) 楞番，克注 2064, 625 

Rephidi日1 勒非丁 1626 

Reptiles 爬蟲 933 

Rescriptus Cod巴X 重寫的羊皮卷 1382 

Resen 勒森 1616 

Resin 蘇合香 2580 

Resurrection of the D巴ad 肉身復活，復活，死人復活 562, 527' 1835 

Resurr巴ction of th巴 Lord 主的復活 294 

Retaliation, Law of 報復律 1828 

Retribution 報應，賞罰 1829, 2409 

R己u 勒伍 1619 

R巳uben 勒鳥本 1627 

Reumah 勒烏瑪 1628 

Revelation 若望默示錄，毆示 1360, 1634 

Rezm 勒斤 1617 

Rezon 勒宗 1618 

Rh巴gium 勒基雍 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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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oda 洛德 1234 

Rhodes 洛多 1235 

Ribbon 胸衣 1584 

Riblah 黎貝拉 2421 

Rich Gown （恥1antle) 胸衣 1584 

Riches 財富 1596 

Rimmon 黎孟 2418 

Rimmon-parez 黎孟培勒茲 2426 

Ring, Signet-ring 環 2519 

Riphath 黎法特 2423 

Rissah 黎撒 2419 

Rithmah 黎特瑪 2424 

Rizpah 黎茲帕 2425 

Robb巳r 搶匪，偷盜，強盜 2050, 1613, 1834 

Rock 石，聽石 446, 2397 

Rock-goat (Mountain-sheep) 野羊 1795 

Rodanim 多丹 475 

Ro巴－buck Roe-deer 點鹿、唐子 2539 

Romans Letter to the 羅馬書 2565 

Rom巴， Romans, Roman Province 羅馬 2564 

Rope 繩索 2569 

Rose 玫瑰 939 

Rosh 洛士 1236 

Rue 區香 1587 

Rufus 魯富 2416 

Ru！巴rs 掌權者 1839 

Ru mah 魯、瑪 2417 

Rush 莒蒲 1939 

Ruth 盧德 2444 

Ruth, Book of 盧德傳 2445 

s 

Sabbath 安息日 499 

Sabbath-day’s Journey 安息日路程 500 

Sabbath eve 預備日 2159 

Sabbatical Year 安息年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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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btah 安息年 2361 

Sack, Sackcloth 苦衣，袋，喪服 1364, 1779, 1825 

Sacram巴nt 里事 2103 

Sacrament of Ord巴r 神品 1534 

Sac ram己nt of Penance 告解聖事 651 

Sacred Meal (Love F巴ast) 愛宴 2044 

Sacred Pillars (Statu巴， Title) 神柱，立像，題銘 1537, 451, 2558 

Sacr巴d Pol巴（Symbol of Asheiah) 阿舍辣 1032 

Sacrific巴 祭耙 1757 

Sacrifice of First-Fruits 薦新祭，初果 2528, 643 

Sacrifice of Praise (Sing Pr且ise) 讚詞 2625 

Sacril巳g巴， Sacril巴gious 褻聖 2530 

Sadducees 撒杜塞 2363 

Saffron 番紅 1922 

Sakkuth (Rephan) 撒雇特，楞番 2362, 2064 

Salamis 撒拉米 2367 

Salary 酬資，工人 2154, 71 

Salecah 撒耳加 2364 

Salem 撒冷 2355 

Salim 撒林 2357 

Salma (Salmon) 撒耳瑪’撒耳孟 2365, 2366 

Salmon 撒耳孟’撒拉 2356, 2366 

Salome 撒羅默 2368 

Salt 鹽 2618 

Salvation, Saviour 拯救，救恩 1200, 1709 

Samaraim 史默龍 373 

Samaria 撒瑪黎雅 2377 

Samaritan Pentateuch 撒瑪黎雅梅瑟五書 2379 

Samaritans 撒瑪黎雅人 2378 

Samos 撒摩 2358 

Samothrace 數字 2380 

Samson 三松 46 

Samuel (Nm 34,20) 舍慕耳 952 

Samuel, I and II Book of 撒慕爾紀上下 2371 

Samu巴I, the Judge and Prophet 撒慕爾 2370 

San ball at 桑巴拉特 1485 

Sanctify 神聖 1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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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al 鞋 2415 

Sanhedrin 公議會 94 

Santhikos (Calendar) 散提苛，曆法 1868, 2428 

Sapphira 撤斐辣 2372 

Sapphire 藍玉 2550 

Sarah, Sarai 撤辣，撒辣依 2359, 2375 

Sardin 赤玉 756 

Sardis 撒爾德 2373 

Sardonyx 瑪再當 2183 

Sarepta 庫爾法特 349 

Sargon II 撒爾貢 2374 

Sash 胸衣 1584 

Satan 撒嬋 2360 

Saul 沙烏耳，撒烏耳 698 2376 

Sayings of the Lord 主的語錄，言集論 293, 722 

Scales 天秤天秤 194 

Scandal 絆腳石，惡表 1770 1836 

Scapegoat (Azaz巴I) 阿區則耳 1073 

Scarab 甲蟲狀圖章 439 

Scarlet Thread 朱紅、紫紅 522 

Seep tr它 棍杖 1900 

Sc巴va 斯蓋瓦 1877 

Scorpion 喝子 2404 

Scourg巴 鞭打、鞭刑 2557 

Screech Owl 塘鶴，聽備（鷗梟） 2037 2479 

Scribe 經師 2079 

Scriptur巴， Holy Scriptur巴 聖經 2086 

Scroll 書卷 1478 

Scum, R巴fuse 垃圾，廢物 852, 2337 

Scythian 叔提雅人 847 

Scythopolis (Beth-shean) 史托頗里，貝特商 377 736 

S巴a 海洋 1486 

Sea of Branz巴 銅海 2305 

S巴a of Re巴ds (Red S巴的 紅海 1287 

Sea-cow, S巴a-po叩oise 海豚，海豚皮 1488, 1489 

Se ah 色阿，斗 583 262 

Seal, Signet 印、圖章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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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巳a-monster 大魚 57 

Seba 色巴、舍巴，舍巴 584, 943 

Sect (Division, Heresy) 黨派，分裂，異端、異端人 2585, 97, 1924 

S巴cundus 色貢多 586 

Seir 色依爾 587 

S巴la (Petra) 色拉，貝特辣 585, 735 

Seleucia 色要基雅 589 

S巴leucu日 色霎苛一世 588 

Self-contra! 節制 2399 

Self-denial 棄絕自己 1899 

Sennacherib 散乃黑黎布 1869 

Sepharad (Bosphorum) 色法辣得 596 

Sepharvaim 色法瓦因 597 

Sephet 色斐特 591 

Septuagint 七十賢士譯本 6 

Sepulchre 墳墓 2319 

S巴pulchre of Christ 耶穌基督的墳墓 1300 

Seraiah 色辣雅 593 

Seraph, Seraphi日1 色辣芬，愛火天使 592, 2045 

Sergius Paulus 色爾爵（保祿） 590 

Sermon on the Mount 山中聖訓 70 

Serpent (Asp) 長蟲’蛇 966, 1777 

Se rug 色魯格 594 

Servant of the Lord (Ebed Yahweh) 上主的僕人 51 

Servant, Slave 工人，奴僕，巨僕 71, 386, 577 

S巴rve, Service (Hierarchy) 聖統制度 2085 

Seth 舍特 947 

Seven 七 5 

Seven Words of the Lord upon the Cross 架上七言 1225 

Sex ’陸 889 

Shaalabbin Shaalbim 沙耳賓，沙阿拉賓 696, 700 

Shaddai (God) 全能者 462 

Shadrach 沙得辣客 701 

Shall um 沙隆 689 

Shalmancs巳r 沙耳瑪乃色 704 

Sham ash 太陽神 207 

Sham gar 沙默加爾 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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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mir 沙米爾 697 

Shammah 沙瑪 691 

Shaphan 沙番 692 

Shaphat 沙法特 694 

Shaphir 沙非爾 695 

Sharon 沙龍 690 

Shashak, Shishak 史沙克，沙沙克 376, 699 

Shav巴h, Vall巴y of Shaveh 沙委 693 

Shavsha 色辣雅 593 

Shealti巳l 沙耳提耳 702 

Sh巳ar-jashub (Jashub) 舍阿爾雅叔布，雅叔布 958, 1982 

Sh巴baniah 舍巴尼雅 955 

Sh巴barim 舍巴竣 949 

Sh巴bna 舍布納 948 

Shechem (Sychar) 舍根，息哈爾 944, 1466 

Sh巴巴p 羊 554 

Sh巴ep Gat巳 羊門 555 

Sh巴巴pfold, Stall 羊棧’馬廳、棚欄 556, 1604 

Shek巴l 協刻耳 841 

Shekinah 舍基納 950 

Shel ah 舍拉 945 

Sh巴m 閃 1601 

She ma 舍瑪 946 

Sh巳maiah 舍瑪雅 951 

Sheol (Hades) 協主女耳，陰府，陰間 842 1800 1801 

Shephatiah 舍法提雅 956 

Sheph巴rd 牧人，監督 934 2229 

Sheshak 舍沙客 953 

Sheshbazzar 舍市巴區 957 

Shield 盾牌 1244 

Shihor in Egypt 史屬爾 370 

Shiloah 史羅亞 371 

Shiloh 史羅 367 

Shimei 史米 368 

Shimron 史默龍 373 

Shinar 史納爾 374 

Shiphrah (Zipporah) 史斐辣，漆頗辣 375, 2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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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shak 史沙克 376 

Short-eared Owl (Gull) 夜鷹，海鷗 854, 1487 

Should巴r 肩 942 

Shrine (Temple) 廟，殿宇，聖殿 2334, 2065, 2107 

Shulammite 叔拉米特 846 

Shunem 叔能 843 

Sibarim 息貝辣因 1468 

Sibb巳cai 息貝開 1464 

Sibmah 息貝瑪 1465 

Sibylline Oracles 息彼拉神論 1471 

Sickness, Diseas巴 病症 1522 

Sidon, Sidonians 漆冬 2175 

Sign, Portent 奇蹟’神蹟 856, 1536 

Sihon 息紅 1458 

Silas, Silvanus 息拉 1459 

Silk 網鍛 2238 

Silvanus (Silas) 息耳瓦諾，息拉 1469, 1459 

Silv巴r 銀 2302 

Simeon 史默紅，西默盎 372, 610 

Simeon’s Canticle 西默盎歌 611 

Simon (P巴ter Symeon) 史孟’西滿、息孟 369, 608, 614 

Sin 罪 2082 

Sin (name) 培路息翁，新 1656, 2052 

Sin且， Sinai (Horeb) 西乃’昂勒布 606, 1219 

Sing Praise 讚詞 2625 

Sin-offering (Sacrifice) 贖罪祭，祭祖 2600, 1757 

Sirach 息辣 1462 

Sirach, Eccl巳siasticus 德訓篇 2331 

Sisera 怠色辣 1467 

Sitnah 「仇恨井」一史特納 90 

Sivan (Siban) 息、汪 1463 

Skink 壁虎 2427 

Skull Place 加爾瓦略 324 

Slav巴 奴僕 386 

Sleep 睡眠 2073 

Sling 投石器 679 

Smyrna 斯米納 1878 

1705 



索引 5 英中詞彙對照索引

Snake, Dragon 長蟲 966 

Snow 雪 1804 

Soap, Soda (Lye, Nitr巴） 滷汁，喊 2172, 2230 

Sodom 索多瑪 1572 

Soldiers’ Pay (Wage) 軍飾 1377 

Solomon 撒羅滿 2369 

Son 子、子女 66 

Son of God (cfr. Jesus Christ) 耶穌基督 1293 

Son of Jonah (Bar-jonah) 約納的兒子 1261 

Son of Man 人子 32 

Song of Songs 雅歌 1949 

Song of Zachariah 亞加利亞歌 353 

So pat巳r 索帕特爾 1573 

Sorcer (Magic) 術士，巫術 1778 658 

Sosipater 索息帕托 1576 

Sosthenes 索斯特乃 1577 

Sostratus 索斯塔托 1578 

Soul 靈魂 2616 

Spain 西班牙 612 

Sparrow 麻雀，燕子 1810, 2443 

Sparta, Spa叮ans 拉刻待孟，斯巴達 902, 1876 

Spear 槍矛、標槍 2170 

Spelt 玉蜀委 432 

Spic巴5 香草、香料 1419 

Spider 蜘蛛 2252 

Spi巳s 偵探，探子 1611, 1702 

Spinning Art 紡織 1571 

Spirit, Spiritual 心，精神 253, 2236 

Spiritual Gifts 神恩 1540 

”Spiritus Paraclitus ’, 「安慰之聖神」通論 496 

Splendor (Fram巴， Image) 模樣，肖像 2386, 713 

Spoils 戰利品 2430 

Sports-stadium (Palaestra) 體育場 2611 

Spring, Well 泉j原 1231 

Sprinkl巴 灑撒禮 2599 

Stachys 斯塔輝 1881 

Stacte 蘇合香 2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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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dium (Sport-stadium) 斯塔狄’運動場，體育場 1879, 2139, 2611 

Staff, Sceptre 棍杖 1900 

Stages on the Journey through the Desert 以民曠野行程 299 

Stall 馬廳、棚欄 1604 

Star (Hyades) 星辰 1203 

Star of Bethleh巴m 星辰 1203 

Stat巴r 斯塔特 1880 

Statu巴 立像，影像 451, 1694 

Stealing (Thiet) 盜竊，偷盜 1931, 1613 

Stele 神柱，碑福 1537, 2074 

Stephanas 斯特法納 1883 

Stephen 斯德望 1882 

Stoicism 斯多噶派 1884 

Stone of Zoheleth 左赫肋特 409 

Stone Pav巳m巴nt (Gabbatha) 石舖地，加巴達 450, 317 

Stoning, Ston巴 to D巴ath 砸死 1526 

Storax 樹膠 2434 

Stork (H巳ron) 鸝 2630 

Stranger (Guest) 客人 1189 

Strong Drink 摩黎雅 2439 

Stupidity, Folly 糊塗，愚昧 2401, 2042 

Succoth 穌苛特 2450 

Succoth-bcnoth 穌苛特貝諾特 2451 

Suffocation (Blood) 窒死，血 1762, 601 

Sukkites 穌基因人 2449 

Sulphur 硫黃 1932 

Sum巴r 叔默爾 845 

Sun 太陽，日頭 205, 264 

Supper, last 晚餐 1739 

Sur 穌爾 2447 

Surety 擔保 2432 

Survivors of Israel 以色列遺民 298 

Susa 穌撒 2448 

Susanna 蘇撒納 2581 

Swallow (Sparrow) 燕子 2443 

Swear (Oath) 起誓、誓詞 1597 

Sw巴巴t-cane (Fragrant Spices) 安息、泊液，香莒蒲 502, 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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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n巳 豬 2468 

Sychar (Sh巴ch巳m) 息哈爾，舍根 1466, 944 

Sycomor巴 野桑樹 1798 

Syen巳 色威乃’息、寧 595, 1461 

Symbol, Symbolism 象徵、象徵論 1942 

Symbol of Asherah 阿舍辣 1032 

Symbolical Action 象徵行為 1943 

Synagogue 會堂 2056 

Synoptic Gospels 福音對觀，對觀福音問題 2233, 2168 

Syntyche 欣提赫 914 

Syracus巴 息辣谷撒 1470 

Syria, Syrians 敘利亞 1135 

Syriac 敘利亞文譯本 1136 

Syriac versions of Holy Scripture 敘利亞文譯本 1136 

Syrtis 敘爾提 1134 

T 

Taanach 塔納客 2023 

Taanath-shiloh 塔納特史羅 2036 

Ta be巴l 塔貝耳 2017 

Tabernacle of Cov巴nant 帳棚、帳幕，會幕 1691, 2057 

Tabitha 塔彼達 2018 

Tabl巳 供桌 796 

Table of Nations 古民族的分佈 364 

Tabor 大博爾（山） 61 

Tadmor (Tamar) 塔德摩爾，塔瑪爾，帕耳米辣 2028, 2021, 876 

Tahash (Porpoise) 海豚’海豚皮 1488, 1489 

Tahpanhes 塔黑培乃斯 2034 

Tahpen巳S 塔培乃斯 2030 

Talent 塔冷通 2019 

”Talitha Koum” 「塔里塔，古木」 2035 

Talmud 塔耳慕得 2029 

Tamar (name) 塔瑪爾 2020 

Tamar (Tadmor, Palmyra) 塔瑪爾，塔德摩爾，帕耳米辣 2021, 2028, 876 

Tamarisk 權柳 2518 

Tambourin巴 鼓 2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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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mmuz 塔慕次 2022 

Tannin 塔寧 2016 

Tappuah 塔普亞，提斐撒 2025, 1852 

Targum 塔爾古木 2031 

Tarshish 塔爾史士 2032 

Tarsus 塔爾索 2026 

Tartak 塔爾塔克 2033 

Tart且n 塔爾堂 2027 

Tartarus 地獄 471 

Tattoo, Marks 烙印 1504 

Tau 十字記號 40 

Tax (L巴vy) 稅 1933 

Tax-Collector, Tax-gatherer 稅吏 1934 

Teacher (Rabbi, Rabbuni) 辣彼、辣步尼 2281 

T巳achcr 教師、法學士 1704 

T巳beth 太貝特 209 

Tekoa 特科亞，提刻瓦 1508,1848 

Tell 廢墟 2339 

Tell el Am且ma 阿瑪爾納 1051 

Terna 特瑪 1505 

T巴mah 特瑪赫 1509 

T巴man 特曼 1506 

Temple 殿字，聖殿 2065 2107 

T巴mple (Shrine) 廟 2334 

Temple Tr巴asury 獻儀箱 2577 

Temple-tax 殿稅 2066 

T巳mptat1on 試探，誘惑 2125, 2256 

Temptation of Christ 耶穌受試探 1297 

Ten Words (Ten Commandments) 十誠 37 

T巴nt maker 帳幕製造術 1690 

Terah 特辣黑 1511 

Ter巴binth 橡樹，篤耨香 2438, 2452 

T巴rtius 特爾爵 1510 

Tertullus 特爾突羅 1515 

Test, Tcm阱， Temptation 試探、誘惑 2125 

Testament 盟約 2072 

Testament in the New Testament 新約徵引 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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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15 英中詞彙對照索引

Tes tam巴nt of Levi 肋未遺囑 569 

Testaments of th巴 Twelv巴 Patriarchs 十二宗祖遺囑 44 

Testimony 見證’證據 718, 2570 

Tetrarch 分封侯 98 

T巴trateuch 四書 381 

Text 經文 2077 

Thadda巴us 達陡 2142 

Thebes 底比斯，諾阿孟 882, 2458 

Thebez 底比斯，特貝茲 882, 1507 

Theft (Stealing) 偷盜，盜竊 1613, 1931 

Theophany 天主顯現 197 

Theophilus 德教斐羅 2333 

Theraphim 式辣芬，神像、武辣芬 677 1535 

Therumah 舉祭 2526 

Thessalonians, Lett巳r I and II to the 得撒洛尼前後害 1699 

Thessalonica 得撤洛尼 1698 

Theudas 特烏達 1514 

Thief, Burglar (Robber) 偷盜，搶匪 1613, 2050 

Third Apocalypse of Baruch 巴路克第三默示錄 228 

This be 提斯貝 1856 

Thomas 多默 478 

Thom, Thom-bush 荊棘 1589 

Three Taverns 三館 45 

Throne 寶座 2574 

Thummim (Veritas) 突明 1250 

Thyatira 提雅提辣 1859 

Th yin巴 Wood 檀香木 2517 

Tiberias 提庇黎雅 1858 

Tib巴rius 提庇留 1845 

Tibni 提貝尼 1844 

Tidal, King of Goyim 提達耳 1846 

Tiglath pil巴S巴r 提革拉特丕肋色爾 1866 

Tigris 底格里斯 883 

Time 時間 1476 

Timna 提默納（人） 1850 

Timnah 提默納（城），提默納黑 1849 1861 

Timnath-her的 提默納遠，提默納赫勒斯 1860, 1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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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5 英中詞彙對照索引

Timnath-serah 提默納特色辣黑 1865 

Timon 提孟 1842 

Timothy 弟茂德，提摩太 674, 1851 

Timothy, Letter I and II to 弟茂德前後書 675 

Tin 錫 2472 

Tiphs叫1 提斐撒 1852 

Tims 提辣斯 1855 

Tirhakah 提爾哈卡 1862 

Tirzah 提爾區 1853 

Tishbite 提市貝（人） 1857 

Tithes ﹛十一之物 83 

Title (Sacr巴d Pillar) 題銘 2558 

Titus 弟鐸 672 

Titus Manius 提突瑪尼 1863 

Titus, Letter to 弟鐸書 673 

Tob (lstob) 托布 512 

Tobiah 托彼雅 516 

Tobij油 多彼雅 486 

Tobit 托彼特，托彼雅 515, 516 

Tob此， Book of 多俾亞傳 488 

Tog arm ah 托加爾瑪 518 

Tola 托拉 513 

Tongue (Language) 舌 582 

Topaz 青玉，橄欖石 1103, 2436 

Topheth 托斐特 517 

Torah 托辣 514 

Torch 火把 275 

Torrent of Egypt 埃及河 1443 

Tower of Babel 巴貝耳塔 218 

Tower, Fortress 堡壘，安多尼堡 1826, 505 

Town 城市 1446 

Trachonitis 特辣昂尼 1516 

Trdde, Commerce 商業 1636 

Tradition 傳授（聖傳） 2013 

Transfiguration 顯聖容 2610 

Transjordan 約但（河） 1258 

Transmigration 移民 1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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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5 英中詞彙對照索引

Treasury of the T1巳rnple 銀庫 2303 

Tree (Wood) 木 267 

Tree of Life 生命樹 438 

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知善惡樹 940 

Trees 樹木 2433 

Tribe 十二支派，支派 41, 259 

Trinity 三位一體奧義 47 

Tripolis 特黎頗里 1519 

Troas 特洛阿 1513 

Trogyllium 特洛基良 1520 

Trophimus 特洛斐摩 1521 

Trust, Boldness 依賴 798 

Truth 真理 1525 

Tryphena 特黎贊納 1517 

Trypho, Tryphon 特黎豐 1512 

Tryphosa 特黎佛撒 1518 

Tubal 突巴耳 1251 

Tubalcain 突巴耳加音 1252 

Turquoise 紫品，黃瑪腦 1764, 2004 

Turtl巳－dov巴 斑鳩 1870 

Tutor (Rosh) 洛士，歐蒙師，教師、法學士 1236, 1635, 1704 

Twopence 底格里斯 833 

Tychicus 提希苛 1847 

Type 預像、預像論 2158 

Tyrannus 提郎諾 1854 

Tyre 左爾（提洛） 405, 1843 

u 

U garit (Ras-shamra) 烏加黎特，辣市沙木辣 1502 2299 

Ulai 烏來 1493 

Ulam 烏藍 1492 

Unbeli巴f 無﹛言、失信 1905 

Uncircumcision 包皮 331 

Uncleanness 不潔 72 

Unleav巳n巴d Bread 無酵餅 1906 

Upper Room 晚餐廳，樓廳 1740 2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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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司15 英中詞彙對照索引

Ur of Chald巴巴5 烏爾 1494 

Urbanus 吳爾巴諾 649 

Uriah, Uriel 鳥黎雅，烏黎雅 1496, 1497 

Urim (Doctrina) 烏陵、突明 1503 

Usury (Interest) 利息 645 

Uz 伍茲，胡茲 454,1346 

Uzal 烏匣耳 1499 

Uzza, Uzziah 烏匣 1495 

Uzziah 烏齊雅 1500 

Uzziel 烏齊耳 1501 

v 

Vale of Elah (Yale of Terebinth) 厄拉谷 105 

Val巴， Valley 山谷、平原 68 

Valley of Rephaim 勒法因平原 1625 

Valley of Salt 鹽谷 2619 

Valley of Sorek 苟勒克 717 

Yanity, Vain 虛無、虛物、空虛 1774 

Vashti 瓦士提 434 

Yaticination, Vaticinate 預言 2157 

Vault of Heaven 穹蒼 941 

Vegetables 蔬菜 2403 

Vegetation (Fresh Growth) 草木 1590 

Veil 門簾’面紗、頭巾，帳慢 972, 1384, 1693 

Vengeance 報復 1827 

Venom 毒藥 916 

Venus 阿市托勒特，阿塔爾加提斯 1087, 1095 

Versions of Holy Scriptur巳： 聖經譯文 2088 

Yestibul巴， Porch 走廊 757 

Vestments, Clothes 衣服 605 

Victim (Offering) 祭品，犧牲 1758, 2575 

Vindicator, Avenger 報復 1827 

Vine, Vineyard 葡萄樹，葡萄園 2118, 2119 

Vinegar 醋 2414 

Vin tag巴， Harvest 收葡萄節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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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哥15 英中詞彙對照索引

Virginity, Virgin 貞女，童貞、貞女 1372 1935 

Vi抗U巳 德、德行、德能 2322 

Vision 神視 1532 

Vow 起誓、誓詞，誓顧、許願 1597, 2254 

Vulgate 拉丁通行本 903 

Vulture, (Black Vulture) 萃，寫 1602, 2584 

w 

Wadi Cherith 革黎特 1399 

Wadi Kanah 卡納谷 358 

Wage 軍鍋 1377 

Wall-gecko (Agama) 壁虎 2427 

War 戰爭 2429 

Wash, Washing 洗t條小麥 1232 

Watch, Night Watch 夜更 855 

Water * 272 

Water of Purification (Lustral Wat巴r) 取潔水 849 

Watermelon 西瓜 607 

Wat巴rskin, Wineskin 皮囊 445 

Wax 蠟 2588 

Way 道路 2137 

Way of Atharim 阿塔陵 1035 

Wealth 財富 1596 

W巴apon Armour 武器 915 

Weasel (Mole-rat) 老鼠 559 

W巴dding 婚姻 1683 

Weed (Darnel) 雪等草，轉子 1773, 2076 

We巴k 星期 1204 

Well 泉源 1231 

1月d巳 st of Euphrat巴S 河西州 920 

Wheat 麥，小麥，五穀 1808, 67, 79 

White rumped Deer (Addax) 臆羚 2525 

1月lidow 寡婦 2166 

執行Id As品， 1月lild Jackass 野驢 1796 

Wild Goat 羚羊 1771 

Wild Gourd (Bitter Apple) 野葡萄 1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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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弓15 英中詞彙對照索引

Wild Oliv巳 野橄欖 1799 

科＇ild Ox，引＇ild Bull 野牛 1794 

Wilderness (Desert) 曠野，荒野 2560, 1591 

Wild巳mess of Sin 欣 913 

Wild巴mess of Zin 親 2455 

Will, Purpose 意志、旨意 2046 

1月／illow (Poplar) 柳樹，楓樹，楊樹 1228, 2171, 2059 

Wind 風 1413 

Wine 酒 1599 

Winepress 榨酒池 2169 

Wisdom 智慧 1893 

1入／isdom Books 智慧書 1894 

Wisdom, Book of (Wisdom of Solomon) 智慧篇 1895 

Witness (Martyr) 見證，致命，證據 718, 1349, 2570 

叭lolf 苦才狼 1595 

Woman 女人，婦女 65, 1684 

Wood (Tree) 木 267 

Word 言、聖言 721 

引＇ork, Workers 工人 71 

World 世代 290 

Wormwood 苦艾，茵藤 1366, 1588 

Wrath 依辣 799 

Writing 書法 1480 

x 

Xanth1cus 散提苛 1868 

Xerx的 薛西斯 2527 

y 

Yahweh 雅威 1959 

Yard 一步 3 

Year 年 510 

Yeast 酵母 2301 

Y巳W Tree 樺樹 2385 

Yoke 親 1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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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5 英中詞彙對照索引

Young Pig巴on 雛鴿 2553 

Young Stag (Fawn) 幼鹿 413 

z 

Zaavan 匣汪 335 

Zabad 區巴得 341 

Zabadaeans 區巴泰 342 

Zabah 則巴黑 1118 

Zabbai 區拜 337 

Zabdi 區貝狄 347 

Zabdi巳l 匣貝狄耳 350 

Zabud 區步得 343 

Zaccai 區開 333 

Zaccur 區雇爾，則革爾 344, 1124 

Zachaeus 匣凱 334 

Zacharia}1, Zacharias 區加利亞，則加黎雅 351, 1131 

Zadoc 匣多克 338 

Zalmon 匣耳孟 339 

Zalmonah 回耳摩納 348 

Zamzummim (Giants，只uzim) 區默組明，巨人，組斤 354, 212, 1769 

Zanoah 區諾亞 346 

Zap hon 匣豐 332 

Zared 則勒得 1126 

Zarephath 區爾法特 349 

Zar巳than 回爾堂 340 

Zavan 匣汪 335 

Zaza (Ziza) 區區，齊恆 336, 2313 

Zealots 熱誠黨 2394 

Zebadiah 則巴狄雅 1130 

Zebedee 載伯德 2135 

Zebidah 則步達 1120 

Zebina 則彼納 1119 

Zeboyim 責波殷 1784 

Zebu! 則步耳 1121 

Zebulun 則步隆 1122 

Zechariah 則加黎雅 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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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5 英中詞彙對價索引

Zechariah the Proph巳t 區加利亞 351 

Zechariah, Book of 匣加利亞先知書 352 

Zedekiah 漆德克雅 2179 

Zeeb 則厄布 1123 

Zelophehad 責羅斐哈得 1789 

Zemaraim 責瑪辣因 1787 

Zen as 則納 1116 

Z巴phaniah 責法尼雅 1788 

Zephaniah, Book of 素福尼亞先知書 1575 

Zephaniah, the Prophet 索福尼亞 1574 

Z巴r址1 則辣黑 1125 

Zeredah 責勒達 1785 

Z巴resh 則勒士 1127 

Zerubbabel 則魯巴貝耳 1132 

Zeru間， Zeruiah 責魯、雅 1786 

Zetham 則堂 1117 

Zeus 則烏斯，約威斯 1128, 1278 

Zeus, Olympian 則烏斯奧林比亞 1129 

Ziba 漆巴 2174 

Zichri 齊革黎 2315 

Ziklag 漆刻拉格 2180 

Zillah 漆拉 2176 

Zilpah 齊耳帕 2314 

Zimri 齊默黎 2316 

Zin 說 2455 

Zion 熙雍 2068 

Ziph 齊弗 2312 

Ziphron 齊弗龍 2317 

Zipporah (Shiphrah) 漆頗辣，史斐辣 2178, 375 

Ziv 齊夫 2311 

Ziz 漆茲 2177 

Ziza (Zaza) 齊臣，區區 2313, 336 

Zoan 左罕，塔尼斯 406, 2024 

Zoar 左哈爾 407 

Zobah 辭巴 1527 

Zoh巳Jeth 左赫肋特 409 

Zophar 左法爾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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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r 

Zor址1

Zur 

Zuzim (Giants, Zamzumm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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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爾（提洛）

祥辣

叔爾，族爾，穌爾

組斤，巨人，匣默組明

405 

1528 

844, 1737, 2447 

1769, 212, 354 



索引 6 拉T文詞彙索引

6. 拉T文詞彙索引

A Achab 1006 

A ch ad 995 
A et f2 1096 Achaia 1007 
Aaron 774 Achan 976 
Ab 974 Achates 444 

Abacuc, Habacuc 1147 Achaz, Ahaz 1008 

Abacuc Liber, Habacuc Liber 1148 Achcho 979 
Abaddon 987 Acheldemach, Hace/dama (Ager Sanguinis) 1175 
Abarim 988 Achiacharus 1009 
Abba, Pater 975 Ach1旬， Hachi/a 1155, 1220 

Abdeme/ech 183 Achim 980 
Abdenago 1074 Achime/ech, Ahime/ech 1077 
Abdias 784 Achinoam, Ahinoem 1047 
Abdiae Liber 785 Achior 1048 
Abdon 989 Achis 1004 
Abel 778 Achitophe/, Ahitophe/ 1078 
Abel Beth Maacha 1098 Achobor 1045 
Abe/mehula, Abelmeu/a 1089 Achor 997 
Abessan 802 Acrabattene 1049, 1079 
Abia, Abiam 990 Actio symbolica 1943 
Abiathar 173 Actus Andreae 498 
A bib 991 Actus Apostolorum 868 
Abies 1226 Actus Jacobi Majoris 1971 
Abigail 1039 Actus Jacobi Minoris 1972 
Abilina 1041 Actus Joannis 1361 
Abime/ech 1075 Actus Matthae1 2197 
Abinadab 1076 Actus Pauli 1109 
Abiron 992 Actus Petri 616 
Abisag 1042 Actus Petri et Andreae etc 618 
Abisai 993 Actus Philippi 1874 
Abiu 994 Actus Thaddaei 2143 
Abiud 1040 Actus Thomae 479 
Abnegatio 1899 Actus Simonis et Judae 609 
Abner 1037 Actus et Martyrium Barnabae 240 
Abominatio 301 Actus et Passio Bartho/omaei 250 
Abominatio Desolationis 301 Adadezer 1183 
Abram, Abraham 776, 777 Adad, Hadad 1153 
Absa/om 1038 Adadremmon, Hadad Rimmon, 1182 
Absanias, Habsanias 1181 Adam 772 
Absinthium 1366, 1588 Adam a 1001 
Abyssus 1752 Adar 998 
Accaron 131 Adar (regio) 999 
Accipiter 2247 Add的， Hazar Addar 1187 
Acetum 2412 Addi 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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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6 拉T文詞彙索引

Adiuratio, Adiurare 1927 』lexander Magnus 788 

Admin 1000 Alexandra Regina 791 

Adommim 1003 Alexandria 790 

Adonai 291 Ali et肘， Haliaetus 2612 

Adonias 1043 Alleluia 786 

Adonibezec 1091 』lium, Allium 2242 

Adonisedec 1092 Aloe 686 

Adoptio, Adoplaie 2084 』﹛'pha et Omega 1096 

Adoratio, Adorare 1896, 1903 A{'phaeus 1012 

Adrach, Hadrach 1174 Alphabetum 491 

Adramelech 1090 Alphabetica poemata 492 

Adulterium 1188 A/tare 1759 

Advena 384, 2161 Altissimus 5日 l

Aegyptus 1442 Alu!, Halhul 1176 

Aelam 106 Amalech, Amalechitae 1052 

Aelath 124 Aman 1142 

Aennon 598 Amarna 1051 

Aes 2304 Amasa 1013 

Aesrom, Esrom, Hesron 2274 Amasai, Amessai 1014 

A etas 511 Amasias 1053 

Aeternitas, Aeternus 429 Amen 982 

Aethiopia, Aethios 181 Amentia 2615 

Afe凹， Aphec, Apheca 1019 Amethistus 1764 

A gag 996 』micus, amicitia 909 

Agape 2044 Aminadab 1081 

Agar 1151 Ammon, Ammonitae 983 

Agareni, Agarei 1173 Amnon 1015 

Ager Sanguinis 602 Amomum 1420 

Aggaeus 1139 Amon (deus) 984 

Aggaei Uber 114日 Amon, Hamon (locus) 1143 

Agnus Dei 201 Amorr帥， Amorr﹜we1 1054 

Agnus Pascha/is 251 Amos 779, 1017 

Agonia Christi 1663 Amos Liber 780 

Agrapha 417 Am ram 1016 

Agricultura 2136 Amraphel 1080 

Agrippa 1044 Amri 1720 

Agur 1005 Amygdalus 680 

Ahi. Hai 1141 Ananehel, Hananee/ 1184 

Ahia, A}1ias 1010 Anani, Hanani 1162 

Ahia/on, Aia/on 1011 Ananias （，可i: Hananias) 1055 

Ahiel, Hie! 661 Anathema 2514 

Ahimelech, Achimelech 1077 Andreas 497 

Ala, Ha/a 1156 Andronicus 506, 509 

Alabastrum 1805 Anes, Hanes 1163 

Alam (cfr. Aelam) 106 Angelus 192. 793 

Alexander Balas 789 Angelus Custos 2589 

Alexander Hieroso/ymitanus 788 Angelus Dei 199 

Alexander Iannaeus 792 Angelus Domini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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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6 拉了文詞彙索引

Anima 2616 Arbor Scientiae Boni et Mali 940 

Animalia 1632 Arbor Vitoe 43日

Anna 773 Arbores 2433 

Annas 781 Arca Foederis 1254 

Annulus 2519 Arca Noe 1240 

Annus 510 Arces, Munitiones 1826 

Annus lubilaei 1821 Archaeologia 237 

Annus Novus 1638 A阿hangelus 2523 

Annus Sabbaticus 501 Archelaus 2007 

Anthropomorphismus, Anthropopathismus 2515 Areopagus 1083 

Antichristus 1610 Areuna （，ψ Ornan) 1059 

Antiochia 508 Argentum 2302 
Antiochus 507 Aries 1580 

Antipas 503 Arim, Harim 1145 

Antipatris 504 Arimathaea 1084 

Antiquum Testamentum 2548 Arioch 1061 
AntoniaArx 505 Aristeae Epistola 1097 

Aod 122 Aristobolus l-Vll 1094 

Apis deus 1020 Arma 915 

A pis 2121 Armagedon 1050 

Apocalypsis 1360, 2481 Armatura Dei 203 
Apocalypsis Baruch 227 Armenia 787 
Apocalypsis Baruch Tertia 228 Arnon 1025 
Apocalypsis Esdrae seu Liber IV Esdrae 172 Aroer 1060 
Apocalypsis Moyseos seu liber Jubilaeorum 1748 Aroma ta 1419 
Apocalypsis Pauli 1110 Arphaxad, Arfarad 1062, 1082 

Apocalypsis Petri 617 Arrha, Arrhabon (Pignus) 892 
Apocrypha 2163 Ars Scribendi 1480 

Apollo 1022 Artaxeres 1088 

Apollonius 1056 Artemis (cfr. Diana} 1057 

Apollyon (cfr. Abaddon) 1023 Aries 95 
Apostasia 1338 Arundineti 均llis 358 

Apostolus 863 Arundo, Arundinetum 2579 

Apparitio, Apparere 2609 Arx 1826 

Aqua 272 Asa 986 
Aqua lustrationis 849 Asahel 1029 

Aqua viva 1241 Asaph 1030 

Aquila 2617 Asaramel 1085 
Aquila (nomen proprium) 1024 Asarhaddon 165 

Araba 1026 A sea/on 1066 
Arabia 1027 Ascenez, Aschenez 1086 
Arach 140, 1498 Ascensio Domini 1292 

Arad 1028 Ascensio lsaiae 822 
Arad Temp/um vel Sanctuarium l 166 Ascensum Scorpionis 1049, 1079 

Aram, Arama缸， A悶，naici ﹛cfr. Syria, Syriani) 981 Asabia, Asebia, Hasabia, Ha.rnbias 1179 
Aram-naharaim 1093, 1290 Asemon, Hassemon 2271 

Aran ea 2252 As er 1031 
Ararat (<fr. Armenia) 1058 Asero阱， Haseroth 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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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hdod 1065 B 
Ashera 1032 
Asia 782 Baal 213 
Asiarchae 783 Baa la 217 
Asidaei, Assidaei, Hassidaei 1167 Baalbek 232 
Asima 1033 Baalhasor 246 
Asinus 2626 Beelphegor 247 
Asiongaber 184 Baas a 220 
Asmodaeus 1063 Babel, Babylon, Babylonia 219 

Asmonei, Hasmonaei 1064 Babelica Tarris 218 

As or 1172 Bacchides 223 

Aspersio 2599 Badan 726 

Asp is 1777、 2408 Bahurim 222 

Assue.間s, Asuerus (cf- Xerx自， Cyaxar凹／ IC68, 1674 Bala 884 

Assumptio Moyseos 1747 Bαlaam (loc師） 885 

Assur, Assyria 775 Balaam 214 

Astharoth, Astharthe 1067, 1087 Balac 224 

Astharoth Carnaim 1099 Ba/dad 887 

Astyages 1994 Balneum 687 

Asub, Hasub 1168 Balsamum 1419 

Asam, Hasum 1146 Baltassar 233, 753, 739 

Asylum 2535 Bamath (cfr. Excelsa Loeα﹜ 229 

Atargatis 1069, 1095 Banaia, Banaias 730 

Athalia 1071 Banea Baneas 730 

Atharim 1035 Baptismus, Baptisma 1233 

Atheismus 1909 Barabbas 230 

Athenae 1950 Barac 231 

Atramentum 2318 Barba 2572 

Atrium 1451 Barbarus 2621 

且 Italia 1070 Bariesu 238 

Atta/us 1034 Bar Iona 1261 

Atticon Tichon 1185 Bar Cocheba vel Cozeba 248 

Attus, Hattus 1169 Barnabas 239 

Augustus 2040 Barsabas 241 

Auran, Hauran 2558 Bartholomaeus, Barthalomeus 249 

Aurum 960 Bartimaeus, Bartimeus 242 

Avaritia 1783 Baruch 225 

Aves 1414 Baruch Liber 226 

Avothiair, Haroth lair (cjr. lair) 1186 Bas an 215 

Azarias 1072 Basemath 244 

Azahel, Hazael 1171 Basiliscus (cjr. Serpens) 917 

Azazel (cfr. Caper Emissarius) 1073 Bath 216 

Azotus (cjr. Ashdod) 1036 Bathuel, Betha/ 737 

Azvma 1906 Bdellium 1524 

Azymorum Festum 1907 Beatitudo 1193 

Beelsephon 235 

Beelzebub 234‘ 740 
Beer, Bera 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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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emoth 919 Bubo/us 2539 
Bekoh 727 Bubostus 286 
Bel 728 Butyrum 769 
Belia/ 741 Buxus 2000 
Bel/um 2429 Buz 684 
Benedictio 1529 Buzi 685 
Benedictus (Le. 1:68-79) 353 Byblos (cfr. Bib/ii) 886 
Beniomin 423 Bvssus 1767 
Bero, Beer 729 
Berea 731, 742 

Berillus, Beryl/us 273 c 
Bernice 744 
Beroeo 732 Coo th 837 
Beroth 733 Cobo lo 1542 
Bersobee 743 Cabul, Chobul 311 
Berzellai 243 Codes, Codesborne 360, 361, 836 
Bese/ehe/, Beseleel 752 Coecus, Caecitos 1756 
Bestio/itos 35 Coe/um 189 
Bethania 613 Caesar 1812 
Belhaven 745 Caesarea 1813 
Bethel 734 Coin 304 
Bethesda 750 Coinon 834 
Bethfoge, Bethphoge 748 Coiphos 2248 
Bethoron 746 Calamus 4, 1423 
Bethlehem 441, 747 Calceamentum 2415 
Bethphage, Bethfage 748 Ca/cedonius 431 
Bethpheor, Bethphogor, Phogor 754 Caleb, Chaleb 313 
Bethsobee 245 Ca/endarium 2428 
Bethsaida 749 Ca/endorium Gezer 1405 
Bethsames 755 Co/ix 910 
Bethsan 736 Calumnia 2410 
Bethsur, Bethsura 751 Calvaria (cfr. Golgotha) 324 
Bethu/ia 1199 Cameloparda/us, Camelopardus 1795 
Bezec 738 Came/us 2477 
Bib/ia Sacra 2086 Cana 309, 357 
Bibliotheca 2164 Candace 435 
Bithynia 888 Candelabrum 2441 
Bitumen 2561 Canis 937 
Blosphemio 2529 Canon SS. Bibliorum 2087 
B/a.<tus 410 Canon Muratorianus 2342 
Boanerges 931 Canticum Canticorum 1949 
Bonitos 84 Canticum Zachorioe 353 
Boaz 929 Coper, Cap間，的rcus, Hoedus 69 
Borith 2172 Caper Emissarius 1073 
Bos 279 Caphdrnaum 2117 
Bosphorus 596 Caphtor, Caphtorim 做 Cappadocia) 321 
Bosra 930 Capillus 2476 
Brachium 258 Cappadocia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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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 ti叫fas 456 Chaldaea, Chaldea, Chalda肘， Chaldei 315 

Captivitatis Epistolae 2182 Cha le 305 

Caput 2475 Cham, Ham 648 

Carbuncu/us 1766 Chamaeleon 2533 

Career 2228 Cha mos 1393 

Caria 314 Chanaan Chananaei 1191 

Cariath 635 Chaos 1753 

Cariathaim 639 Charadrios 2613 

Cariathiarim 641 Cha ream悶， Charchamis 322 

Carioth 636司 642 Charismata 1540 

Carith Torrens 1399 Charitas, Caritas 2043 

Carmelus 323 Cherub, Cherubim, Cherubin 1401, 1402 

Carnaim, Carnion Astharoth 362 Cho bar 1388 

Caro 560 Chodorlahomor 1411 

Carpus 359 Christus 1660 

Caseus 389 Christianus, Christianitas 1661 

Casi a 563 Chronicon 伊·ara/ipomenon) 2402 

Cas/eu 1673 Chronologia Bib/ica 2092 

Castitas 1373, 2393 Chrvso/ithus 2436 

Castra 1376 Chrysoprasus 2237 

Castratio 2473 Chus 1995, 1996 

Catechesis 867 Chusai (cfr. Husai) 1344 

Catechesis Apostolica 1707 Chusan Rasathaim 1998 

Catena 2001 Chutha (cjr. Cutha) 1997 

Catenae Exegeticae Patrum 2123 Ci bus 1415 

Catt a 2469 Ciconia 1948 

Cauda 627 Cilicia 1678 

Caverna 1238 Cina肘， Cinei 840 

Cedar 835 Cingulum 211 I 

Cedes 帥 Cades) 836 Cillis 529 

Cedron 626 Cinnamomum 1422 

Cedrus 1417 Circumcisio 1814 

Ceila 838 Cis 623 

Cenchrae, Cenchreae I 583 Cison 624 

Cendebaeus, Cendebeus 1582 Cisterna 2249 

Cenere阱， Chenereth 1679 Citationes (v. Testamenti in N.) 2055 

Cen凹， Cenezaei 839 Cithara 1921 

Census 255 Civitas 1446 

Centuria 530 Civitas David 2145 

Cera 2588 Civitas Salis 2620 

Ceramica 1803 Civitas Solis 206 

Cerealium Oblatio (Minha) 1570 Civitates Leviticae 566 

Cerethaei, Cerethi, Cherethi 1406 Civitates Sacerdotales 379 

Cervus, Cerva 1807 Claudia 632 

Cethim, Cetthim 1667 Claudius 628. I 820 

Cetus 57 C/avis 2622 

Chabul, Cabul 311 Clemens 629 

Chalanne 312 Cleopas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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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opatra 633 Cornu 719, 2120 

Cleophas 631 Corona 1115 

Clypeus 1244 Corazain 1352 

Coa 1246 Corpus 561 

Caecum 522 c。中us Christi Mysticum 1662, 2039 

Code.λ Sacerdotalis 380 Corus 1350 

Codιx Sanctitatis 2102 Corvus 1491 

Coelesyria 99 Cosmogonia 494 

Coena 1739 Coturnix 2573 

Coenacu/um 1740, 2384 Crabo 2003 

Cognoscere 2253 Creatio, Creator, Creare 1791, 1815 

Coheleth 1593 Credere 1113 

Cohors Jtalica 2049 Creta 630 

Col/atio 1481 Critica Biblicα 2094 
Colocynthis 1797 Crocodi/us 2250, 2628 

Color 2559 Crocus 1922 

Colossae 1435 Crucifigere 1600 

Colossenses (Epistola ad) 1436 Crux 38 

Coluber 966 Crystal/um 1754 

Co/umba 2537 Cubitus 714 

Co/umna 1227 Cucumis 607 

Comma /oannaeum 1359 Cu/tus 2051 

Commissio Biblica Ponti戶cia 2095 Cuneiformis Scriptura 2058 
(Commissio Pontificia de Re Biblica) Cuprum 2304 

Concilium 94 Custodia 906 
Concilium Apostolorum 864 Cutha, Chutha 1997 
Concordantia S. Scripturoe 2097 Cygnus 2037 

Concubina 857 1587 

Concupiscentia 712, 1701 Cypressus 1198 

Conj}rmatio 1681 Cyprus 2038 

Coniferae 912 Cyrene 1672 
Conscientia 716 Cvrinus 858 

Consecr，αtio, Consecrare 1530 Cyrus 869 

Consilium (Decretum) Dei 1371 

Consolatio 495 

Constitutio Dogmatica ”'De Divina Reve/atione ’, 204 D 
Consul 1686 

Continentia 2399 Dabe re th 489 
Conversio 2542 Dabir 2326 
Convivium 1448 'Dadan, 'Dedan 2323 
Car 253 'Daemones, 'Daemonia 2598 
Corban 1247 Daemoniacus 1100 
Corbana 2577 'Dafne 2146 
Core 1248 'Dagon 2140 
Coriandrum 1343 Dalila 2328 
Corin thus 1483 Dalmanutha （，可﹔t Magedan, Magdaia) 2152 
Corinthios (Epistola I et II ad) 1484 Dalmatia 2153 
Cornelius 1249 'Damaris 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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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ascus 63 Dioscorus 1696 

Dan 76 Diotrepes 710 

Daniel 2150 Dipundius 833 

Danie/is Liber 2151 Discipulus 971 

Daphne 2146 Diversorium 1190 

Daricus (Solid:“, Drachma) 2148 Divinatio 355 

Darius 2147 ’,'Divina A ff/ante Spiritu” 2110 

David 2144 Divitiae 1596 

Debbora, Debora 2327 Divortium 2571 

Decalogus 37 Docetismus 252 

Decapolis 39 Doch 476 

Decimae 83 Doctor 1704 

Decretum Apostolorum 865 Doctrina 1706 

Decretum Dei 1371 ”Doctrina et Veritas '’ (cjr. Urim et Thummim) 1503 

Dedicatio 1531 Doctrina Apostolorum 866 

De/us 2324 Documentum Damascenum 64 

Demas 2329 Dodanim 475 

Demetrius 2332 Doeg 481 

Demon 2598 Dominico Dies 292 

Denarius 2325 Dominus 291 

Depositum Fidei 1114 Dominus Exercituum 2114 

Der be 2330 Dona Spiritualia 1540 

Descensus ad Inferos 1299 Donatio 2546 

Desertum 1591, 2560 Dor, Doro 480 

Desponsatio 1370 Dorcas 482 

Determinismus 1688 Dormire 2073 

Deus 190 Dos 2041 

Deuterocanonici (Libri) 523 Dothan, Dothain 477 

Deuteronomium 440 Doxologia 461 

Diaconus 1687, 2162 Drachma 2141 

Diadema 281, 11l5 Draco 918, 966, 2510 

Diana (cfr. Artemis} 708 Draconis Fons 2511 

Diaspora 382, 1867 Drusilla 1697 

Diatessaron 2232 Duma 681 

Diatribe 2591 Duodecim Prophetae 42 

Dibon 706 Dura 682 

Didache 43 

Didrachma 707 

Dies 263 E 
Dies Dominica 292 

Dies Expiationis 2602 Eba/ 17 
Dies Yahweh (Domini) 49 Eber {Heber) 119 
Digitus 257 Ebrietas 1792, 2413 
Dii Conflati/es 2605 Ebur 1941 
Diluvium 1240 Ecbatana 178 
Dimidium cori 575 Ecclesia 1703 
Dina 705 Ecclesiastes (Coheleth) 1593 
Dionysius 709 Ecclesiasticus Liber (Sirach) 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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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e Biblique de Jerusalem 1337 Emor, Hemor 1160 

Ecstosis, Extosis 302 Enac, Enach, Enacim 1018 

Eden 452 Enan (cfr. Enon) 422 

Edessa {cfr. Esther} 1154 Encaenia 1381 

Edom, Edomitae 100 Endor 1454 

Edrai 120 Engaddi 1456 

Educatio 1705 Enga//im 1457 

Eglon 121 Engannim 1455 

Ehud (cfr. Aod) 122 Ennom 422, 662 

El (cfr. Deus} 103 Enon (cfr. Enan) 422 

Ela 104 Enoch, Henoch 1164 

Elam, Elamitae (cfr. Aelam) 106 Enoch Uber 1165 

Elcana, Helcana 145 Enos 135 

Elcesae肘， Helceseus 146 En-Rogel 1237 

Eleazar 174 Ensemes 954 

Eleb, Heleph 2267 Eon 290 

Electa 2241 Epaenetus 154 

Electio 1840 Epaphras 155 

Electrum 1929 Epaphroditus 180 

Eleemosyna 1202 Epha Ill 

Elephantine (Syene, Aswan) 186 Epha (mensura) 112 

Elephantus, Elephas 1940 Ephesus 136 
Eliachim 149 Ephesios (Epistola ad) 137 
Elias, Helias 125 Ephod 138 

Eliezer 175 Ephraim 159 

Elim 107 Ephrata, Ephratha 158 

Elimelech 176 Ephree 1217 

Eliphaz 150 Ephrem 157 

Elisa 127 Ephron 139 

Elisabeth 818 Epicuraei 453 

Elisaeus, Heliseus 126 Epilepsia 2615 

Eli叫， He/iu 128 Epimenides 179 

Eliud 151 Epψhania 2608 

Ellasar (Vul. Pontus) 899, 152 Episcopus 2229 

Elmadan, He/madam 147 Epistola 1479 

Elohim (cfr. Deus) 123 Epistola ad Card. Suhard 1585 

E/om (cfr. Ahia/on) 109 Epistola ad Ephesios 137 

Elon, He/on 108 Epistola ad Hebraeos 666 

El-Shaddai 462 Epistola I et II ad Timotheum 675 
Elthece, Eltheco 148 Epistola ad Ti tum 673 
Elul 132 Epistola Aristeae 1097 

Elymais 129 Epistolae Captivitatis 2182 

Ely mas 133 Episto/ae Catholicae 93 

Elyion {cfr. Deus Altissimus} 130 Episto/ae Pastora/es 935 

Emath (H,“math) 1159 Epochae Geologicae 474 

Emim 110 Equus 1603 
Emmanuel 153 Erastus 159 

Emmaus 134 Ericius 2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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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au 141 Exercitus 1374 
Esbaal (cfr. lsboseth) 823 Exilium 456 
Esco/ 160 Exodus 303 
Eschatologia 418 Exodus Liber 303 
Esdras 169 Eλorcista 2595 
Esdrae Liber I et ll 170 Expiotio 2601 
Esdrae Liber lll et IV 171 Expiationis Dies 2602 
Esdrae Apocalypsis 172 Exploratores 1611, 1702 

Esdraelon 168 Ezechias 671 
Esebon, Hesebon 2272 Ezechiel 166 

Esli, Hesli 143 Ezechielis Liber 167 

Esrom, Aesrom, Hesron 2274 

Esseni 142 
Esto/, Esthaol, Esthaolitae 161 F 
Esther 599 
Esther Liber 600 Faba 724 
Etham 114 Fabula 1831 
Ethan 115 Fabula/ores 2532 
Ethanim 144 Facies 1383 
Ethbaal 162 Facula 275 
Ethica Antiqui Testamenti 2549 Fames 2593 
Ethica Biblica 1424, 2549 Familia 1449 
Ethnarca 91 Famulus (Opifices) 71 
Ethnico Christiani (Fratres Ethnici) 385 Fanum 2334 
Ethnicus 2395 Far 你1ilium) 432 
Etiologia 1598 Farina 1768 
Eubulus 2387 Fascia Pectoralis 1584 
Eucharistia 2109 Fauna Biblica 2098 
Eunice 2388 Fauni Ficarii 1793 
Eunuchus 1194 Fe/ 1367' 2524 
Eupator (cfr. Antiochus) 2391 Felix Marcus Antonius 1875 
Euphemismus 1682 Femina 65 
Euphrates 414 Fermentum 2301 
Eupolemus 2392 Ferrum 2592 
Euroaqui/o 182 Festivitas 2341 
Eutychus 163 Festivitates 2400 
Eva (cfr. Heva) 116 Festum Azymorum 1904 
Evange/ium 2231 Festus Porcius 2308 
Evei, Hevaei 664 Ficus 1908 
Evila, Evilat, Hevila, Hevilath 1170 Fideiussor 2432 
Evilmerodach (Amil-Marduk) 185 Fide/is 1112 
Evodia 164 Fi des 1113 
Exaltatio Christi (cfr. Ascensio, Gloria Christi) 1664 Fiducia 798 
Excavationes Archaeologicae in Palestina 237 Figu/us 1802 
Excelsa Loco 1609 Figura, Similitudo 2386 
Excommunicatio 1898 Fili us 66 
Exegesis 2093 Filius D叫做 Jesus Christus) 1293 
Exequiae 1823 Filius Hominis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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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 mus 2520 Gamaliel 327. 328 
Finees, Phinees 287 Gamarias 1408 
Firmamentum 941 Gareb 320 
Fistula 1763 Garizim 1400 

Flagel/are, Flagellum 2557 Gau/on, Golan 1430 
Flora Biblica 2099 Gaza 1378 
Flos 959 Gazara, Gazer, Gazera, Gezer 1404 

Foedus 2072 Gazophylacium, Gazofilacium, Corbana 2303, 2多77

Foe nus, Fen us 645 Gebal 1387 

Fons 1231 Gebbethon 1670 
Fons Draconis 2551 Gedeon 1671 
Formge.1chichtliche Methode 261 Gedera 1389 
Formica 2453 Gedor 1390 
Fornax 276 Gehenna 阱 Ennom, lnfernus) 662 
Fornicatio 759 Gehon, Gion 1665 
Fortunatus 2235 Ge/hoe 1675 
ForumAppii 1021 Gemara 1392 
Fragmentum Muratorianum (cfr. Canon Muratorianus) Genealogia 1736 

2342 Genealogia Jesu Christi 1294 
Frater 300 Genera Litteraria 260 
Fratres 』esu 1295 Generatio 

Frumentum 180品， 67, 79 Genero阱， Chenereth 1679 
Fuga in Aegyptum 2108 Genne.叩reth 1409 
Funda 679 Genesis 1816 
Funicul凶， Fun阻 2569 Geneseos l 1 priora Capita (cF Historiα Pri間即可 1817 
Fur, Furtum 1613 Genizah 2340 

G間ti/is (cfr. Ethnicus) 384 

Gentiles Conversi 385 

G Gentium Tada/ R叫 1846 

Genua flecte間 2128 

Gaal 316 Genus Apocalypticum 2482 

Gaba, Gabaa, Gabae, Geba 1385, 1668 Geographia 472 

Gabaon 1669 Gerara 1396 

Gabbatha 317 Gerasa 1397 

Gabriel 325 Gergesa 1398 

Gad 306 Gergesaeus, Gergeseus 1680 

Gadara 318 Gersam, Gersom, Gerson 1394, 1395 

Gaius 307 Gess en 1431 

Gala ad 1677 Gessur, Gessuri 1403 

Galatia, Galatae 1379 Geth 310 

Ga/alas (Epistola ad) 1380 Gethhepher, Getthefer 330 

Galbanum, Galbanus 443 Gethremmon 329 

Galea 1755 Gethsemani 1410 

Ga/gal, Ga/gala 1676 Giezi 1391 

Galilaea 36 Gigantes 212 

Gallim 308 Gihon, Gion 1665 

Gallio Lucius Junius Annaeus 319 Gilo 1666 

Gallus, Galli Cantus, Gallina 2555 Gloria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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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ssa 932 Hanani, Anani 1162 

Glossolalia 2257 Hanania, Hananias (cfr. Ananias) 1178 

Gnosis, Gnosticismus 2467 Han肘， Ane.• 1163 

Godolias 1407 Haran 1144 

Gog et Magog 1440 Harim, Arim 1145 

Golgotha 1438 Harmonia Evange/iorum （＜φt Diatessaron) 2232 

Goliath 1434 Haroth lair, Avothiair (cfr. lair) 1186 

Gomer 1437 Hasabia, Hasabias, Asabia, Asebia 1179 

Gomor 1216, 1772 Haseroth, Aseroth 1180 

Gomor間， Gomorrha 1161 Hasmona帥， Asmonei 1064 

Gorgias 1439 Hasor (cfr. Aso吋 1172 

Gos en 1432 Hassemon, Asemon 2271 

Gozan 1433 Hassidaei (cfr. Asidaei} 1167 

Graecia, Graeci 660 Hasub, Asub 1168 

Gratia 1453 Hasum, Asum 1146 

Gross us 520 Hattus, Attus 1169 

Gryps 2584 Hauran, Auran 2258 

Gutta 502 Hazae/, Azahel 1171 

Gymnasium 2611 Hazar Addar, Addar 1187 

Hazar Enon vel Enan (cfr. En帥， Ticho叫 1185 

Hebal 118 

H Hebdomas 1204 

Hebeninus 1490 

Habacuc, Abacuc 1147 Heber, Eber 119 

Habacuc Libeκ Abacuc Liber 1148 Heber 2264 

Habiru (c戶戶 Hebraeus) 665, 1149 Hebraeus 665 

Habor 1152 Hebraeos (Epistola ad) 666 

Habsanias, Absanias 1181 Hebraica Lingua 667 

Haceldama, Acheldemach (Ager Sanguinis) 1175 Hebron 2265 

Hachila, Achi/a 1155, 1220 Hedera 2244 

Hadad, Adad 1153 He/ema 2259 

Hadad-Rimmon, Adadremon 1182 Helbon (pinguis) 2266 

Hades (cfr. lnfernus) 1425, 1800 Helcana, Elcana 145 

Hadrach, Adrach 1174 Helceseus, Elcesaeus 146 

Haeresis, Haereticus 1924 Helcias 670 

Haggada, Aggada 1150 Heleph, Eleb 2267 

Hagiographa 2554 Heli 101, 2260 

Hagiographus 2090 Helios, Elias 125 

Hai, Ahi 1141 Heliseus, Elisaeus 126 

Ha/a, Ala 1156 He/iodorus 2275 

Halacha 1157, 2081 Heliopol間， Civitas Solis 177, 206 

Halhul, Alu/ 1176 Heliu, Eliu 128 

Haliaetus, (cfr. A/ietus) 2612 Hellenismus 668 

Halle/ 1158 Helles 2268 

Hamath 1159 He/madam, Elmadan 147 

Hammurabi 1177 He/on, Elon (locus) 108 

Hamon, Amon 1143 He/on 2261 

Hananeel, Ananehel 1184 Heman 2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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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mor, Emor 1160 Historia Sa/utis 1710 
Henoch, Enoch 1164 Historiographia 366 

Henoch Liber; Enoch Liber 1165 Hobab 1213 

Her 102 Holda, Olda 1348 

Heraclitus 2279 Holocaustum, Holocautoma 463, 2443 

Heron 113 Holofernes 1729 

Herbae 1590 Holon, Olan, Helon 1206 

Hercules 2278 Homicidium 1749 
Hereditas, Heres 890 Homo 31 
Hermas 2269 Hon 1581 

Hermeneutica (Exegesis) 2093 Honor (Gloria} 460 
Hermes, Mercurius 2277 Hoppha, Oppa 1341 
Hermogenes 2276 Hor, Or 1207 
Hermon 2270 Hora 1477 
Herodes 2007 Horam, Hiram 1208 
Herodes Agrippa I et II 1044 Hordeum 58 
Herod es Archelaus 2007 Ho間b (cfr. Sinai) 1219 
Herodes Philippus 1873 Ho rem 1209 
Herodiani 2008 Horesh (Achila, Hachila) 1220 
Herodias 2009 Hori, Huri 1210 
Herodio, Heridius 2630 Horma 1218 
Herodion 2010 Horraei, Horr凹， Horrha肘， Chorrei 1211 
Hesebon, Esebon 2272 Hortus 2014 
Hes缸， Esli 143 Hosa, Osa (c戶 Husathites) 1212 
Hesron, Aesrom, Esrom 2274 Hosanna 1947 
Heth, Hethaeus 2263 Hospes 1189 
Hethalon 2273 Hospitalitas 1904 
Heva 116 Hostia 1758 
Hevaei, Evei 664 Hucuca, Ucoca 1347 
Hevi缸， Hevilath, Evila, Eνilat 1170 Hu/eh (cfr. Merom} 1339 
Hexaemeron 1818 ’,Humani Generis" 36 
Hexateuch叫做 Pentateuch叫 1746 Humerale (cfr. Ephod) 891 
Hie/, Ahiel 661 Humerus 942 
Hierapolis 1330 Humilis, Humilitas 2531 

Hierarchia 2085 Hupham 1340 
Hieroduli (Cultus Prostitutionis) 2335, 2336 Hur 1342 
Hieroglyphici 1944 Huri, Hon 1210 
Hin 758 Hus 1346 
Hinnom (cfr. Ennom) 662 Huso (cfr. Hosa, Osa} 1345 
Hinnu/us 413 Husai (c戶 Chusa) 1344 
Hiram 663 Husathites (cfr. Hosa) 1212 
Hiram (cfr. Horam} 1208 Huz (Us, Hus) 454 
Hircanus 816 Hyacinthus 1764 
Hirsemes, lr-shemesh (cfr. Bethsames) 206 Hyades (cfr. Stella) 1203 
Hirundo 2443 Hyaena 2623 
Hispania 612 Hyksos 669 
的storia Infantiae Christi 1296 Hymenaeus 815 
Historia Primaeva 208 Hymn us 2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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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ocrisi.< 1775 las pis 2245 
Hyssopus 280 !assen 1956 

lattir 你可： lethe吋 1983 
lasub 1982 
la van 1960 
lazer 1984 

laasia 1987 Ibex 1771 

label 1961 Ibis 2479 

labes 1964 Ichabod 809 

labes Galaad 1963 lconium 813 

lab in 1951 lcuthiel 1326 

lab1叫做 lamnia) 1962 ldaia, ladaia, ledaia 1304 

laboc, leboc 1965 ldaspes (ladason) 810 

lacan 977, 1952 ldida 1305 

lachanan (cf;k lecnam) 1283 ldithun 1306 

lachin 1958 !do/atria 1612 

lacim 1954 ldolothytum 1760 

lackal (Canis Aureus) 1793 ldumaea (cf;'r.Edom) 812 

lac ob 1966 leblaam 808 

lacob Fons 1967 lebnael 1985 

Jacobus 1968 lebsem 801 

lacobus Minor 1969 le bus 1303 

lacobi Epistola 1970 lebusaeus 1303 

ladason 810 lechonias, leconias (cfr. loachin) 1323, 1351 

ladiel, ladihel 1324 Iecumaam, lecmaan, lecnam 1282, 1325, 1988 

lahath 1975 lectan 1273 

lahaziel 1986 lectehel 1284 

lahel 1974 lecur 715 

lahiel 1308 ledala 811 

lahve, laveh 48, 1959 leddoa, leddua 1973 

lair 1977 lehiel 1307, 1310 

lairus 1978 lehu 1301 

lambri 2060 lehus 1321, 1322 

lam in 1955 leiu’,ium 2075, 2540 

lamnia 1989 lephtahel, lephthael 830 

lanthin肘， Tahash 1488, 1489 lephte, lephthe 803 

lapheth 1312, 1990 lerameel 1329 

laphia 1979 leremias 1327, 1331 

lap hie 1980 leremiae Liber 1328 

laqe 1953 leremiae Lamentationes seu Threni 1138 

laramoth 1991 leremiel (leramae/) 1329 

!are 1302 leremoth, lerimo泊， lerimuth I 332, 1334 

lareb 56 lericho 131 I 

fared 1313 leroboam 1992 

la rib 1981 leroham 1314 

lasa, lassa 1976 lerusa 1315 

laser 1316 lerusa/em 1336 

lason 1957 leshurun (Vu/. Di/eel!間， Rectissimus) 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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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i 800 Joatham, Joathan 1257 
Jesia, lesias 807 Job 1255 
Jesse(cfr. Jsai) 2116 Job Liber 1256 

lesus 1291 lochabed 1280 

lesus Christus 1293 Joel, Johe/ 870, 1267 

!ether 1319 Joel Liber 871 

letheth 1320 Johanan 1269 

lezabad （＜ψ lozab叫 1335 loiada 1271 

lezabel 828 Joiarib 1281 

lezonias 1993 Jonas 1259 

Jezrael, /ezrahe/ 827 Janae Liber 1260 

lgnis 274 Jonathan, lonathas 1274 
lim, lieabarim, Jcabarim 829 loppe 1262 
I/ex 2062 lo ram 1263, 1309 
lllyricum 814 lordanis 1258 
Imago 713 Jo rim 1264 
Imber Matutinus 伊luvia Matutina) 1205 Josaphat 1285 
Imber Serotinus 1738 Joseph 1275 
lmmunditia, lmmundus 72 Joseph (Sponsus B. Virg.M) 1354 
lmpositio Manuum 120] Josephus Flavius 1355 
lncensum 1421, 2576 Josias 1276 
lncestus 2011 Josue 1277, 1317, 1362 
lncisura 1579 Josue Liber 1363 
Jncredulitas, lncredulus 1905 Iota 1916 
India 4168 lovis 1278 
lnfallibilitαs 73 Jovis Olympius(crf lupiter, Zeus) 1129 
lnfantia Christi 1296 lozabad, lezabad 1286 
lnfernus, lnferus, Jnferi 471 Ira 799 
lnimicitia, lnimicus 89 !rad 804 
lnimicitia Sanguinis 603 Ir Ha-heres (Heliopolis) 206 
"lnimicitiae"(nomen propr.) 90 Iris 1368 
lnspiratio 2480 Isaac 805 
Jnstrumenta Musicalia 2382 lsai 806, 2116 

lnterpretatio (cfr. Glossa) 655 Isaias 820 
lnterpolatio Biblica (cfr. Exegesis) 2093 lsaiae Liber 821 
lnterpretatio Allegorica 1832 lshboseth 823, 831 
loab 1265 /scariotes 817 
Joachaz 1279 Ismael, Ishmael, Ismaelitae 824 
Joachin做 Iechonias) 1270 Israel {lsrahel) 296 
Ioacim.loakim 1272 Israel Regnum (Israhe/ Regnum) 297 
Joanna 1268, 1269 Issachar 819 
Joannes Apostolus 1356 lstob (Toh} 512 
Ioannis Apoca/ypsis 1360 ltalo 2047 
Joonnis Evangelium 1357 Italia 2048 
Joannis Episto/ae 1358 Ithamar 825 
Joannes Baptisto 1353 ltinera Pauli 1111 
Joannes Hyrcanus 816 Jturoea 826 
Joas 1256, 1333 lubilaeus Annus 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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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da 1910 Lais a 897 
ludaea 1911 Lamech 898 
ludaeo Christiani 1913 Lamentationes seu Threni 1138 

ludaismus 1912 Lamentatrices 1137 

ludas 1917 Lamia 2596 
ludas Aposto/us 1915 Lamp as 2440 

ludae Epistola 1915 Lamuhel (cjr. Agur) 574 
ludas Ga/ilaeus 1914 Lance a 2170 
ludas lscariotes 1917 Laodicia 1819 

ludas Machabaeus 1920 Lapidare, Lapidatio 1526 

ludas Thaddaeus (cfr.ludas Apost.) 1915 Lapides Pretiosi 430 

ludex, ludicium 644 Lapis Angularis 720, 1659 

ludicium Particulare (lndividua/e) 2320 Lappa (Rhamnus) 1589 
ludicium Universale (Ultimum) 419 Larsa (cfr. Pontus) 899 
ludicum Liber 428 Larus 1487 

ludith 187 Lasaea (cfr. Tha/assa) 900 

ludith Liber 188 Latro 1834, 2050 

lugum 1918 Latusim, Latussim 576 

lulius 1790 L創刊， Laudare, Hostia Laudis 2625 
luncus 1939 Lavare Lavacrum, Lotio 1232 
luniperus 683 Lazarus 901 

lupiter (lovis, Zeus) 1128, 1919 Lebana, Levana 572 
lurare, luramentum, lusiurandum 1597 Lebna, Lobna 762 
lustificare, lustificatio 678 Legio 1375 
lustitia 425 Legumina 2403 

Le mu叫做 Lomu側， Agur) 574 
Lens 1197 

K Leo 2070 
Leontopolis Temp/um 1744 

Kewan (Vu/. ldola Vestra,cfr. Remphan) 625 Lepra 2071, 2586 

Khirbet 2338 Lepus 832 

Kir-hares, Marus Coe衍， Murus Fictilis 637 Lesa 571 

Kir-heres, Murus Cacti, Murus Fictilis 638 Levana, Lebana 572 

Levi 564 
Leviathan 766 

L Leviratus 295 
Levitae 565 

Laabim (cjr. Libya. Libyes) 573 Leviticus Liber 567 

Laban 894 Lex 923 

Labium 55 Lex Ta/ionis 1828 

Labrusca (Colocynthis) 1797 Lia 570 

Lac 388 Libamen, Libatio 1830 

Lacedemonii 902 Libanus 2422 

Lacerta 2427 Libel/us Repudii 455 

Lach is 895 Uber 1478 

Lactucae Agrestes (Herbae Amarae) 1365 Liber (Bacchus) 1695 

Ladanum (cfr. Resina, Stacie) 1418 Liber Foederis 1253 

Lais 896 Liber lubilaeorum 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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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er Numeri 254 Lyda, Lydda (cfr. Lad} 761 

Liber Psalmorum 2101 Lydi, Lydii, Lud, Ludim 2131 

Liber Regum 466 Lydia 763 
Liber Sapientiae 1895 Lysanias 654 
Liber Vitae 437 Lysias 765 

Libertas 579 Lysimachus 767 
Libertini 580 Lvstra 653 
Libraria 2164 

Libri Sapientia/es 1894 
Libya, Libyes 646 M 
Lictore.1 795 

Lignum 267 Ma a cha 2198 
Ligurius 2004 Maara Sidoniorum 985 
Lilium 531 Maas悶， Maasias 2215 
Lingua 582 Maceda 2204 
Lingua Biblica 2096 Macedo, Macedonia 1605 
Lingua Hebraica 667 Macchabei 2199 
Lin um 1767, 1809 Macchabeorum Liber let ll 2200 
Linus 760 Machaerus 2218 
Lithostrotos (cfr.Gabbatha} 450 Machir 2203 
Litterarium Genus 260 Machmas 550 
Liturgia 2547 Machpela (cf﹔計 Spelunca dup/icis) 2219 
Locus Flentium 926 Madaba, Medaba 2487 
Locust a 1776, 2405 Madian 541 
Lad, Lyda, Lydda 761, 2562 Madon 2185 
Lodabar 256且 Maga/a (Vu/. Vallis Terebinthi) 105 
Logia Domini 2'13, 722 Magdaia 2217 
Logos (cfr. Verbum} 721 Magdalene(Magedan) 2201 
Lois 2563 Magda/gad 553 
Longaevitas 967 Magdol叫做 Turris Syenes) 552 
Lorica 2552 Magedan 2201 
Lot 2567 Mageddo, Mageddon 2488 
Lotio 1232 Magi 2411 
Lucas Evangelista 2129 Mogia 658 
Lucae Evangelium 2130 Magister (Doctor) 1704 
Lucerna 做 Lamp叫 2440 Magistratus 860 
Lucifer 1741 Magnificat 2211 
Lucius 2133, 2134 Magog (cfr. Gog) 2202 
Lucius 1824 Magron 540 
Lucus (cfr. Ashera) 1032 Magus 1778 
Lumen Lux 459 Mahanaim, Monaim 2216 
Luna 266 Malachias 2220 
Lunaticus 1700 Malachiae Liber 2221 
Lupus 1595 Mala/eel 2222 
Lustrationis Aqua 849 Malchus 2205 
Luza (cF Bethel} 2132 Malogranatum (Ma/um Punicum) 447 
Lycaonia 652 Malta 2489 
Lycia 764 Ma/um, Ma/us 2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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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mbre 2206 Matthaeus 2195 
Mammona 2471 Matthaei Evangelium 2196 
Mana hem 2491 Matthias 2213 

Manahen 2207 Medaba 2487 
Manaim, Mahanaim 2216 Medi, Media 2184 
Manas呵， Manasses 2492, 2493 Mediator, Mediatio 74 

Manassae Oratio 2494 Medic肘， Medicina 2551 

Mandragora 1742 Meghiloth 82 

Mane, Thecel, Phares/Fares 2509 Mel 2122 

Manilius 呼。 Quintus Memm1叫 2188 Me/chisedech 2501 

Manna 2187 Melchom, Moloch 542 

Manue 2208 Mello 533 

Manus 256 Membrana 557 

Manuscripta Biblica 2089 Memphis, Noph, Moph 973 
Moon 2186 Mendicus 53 

Mora 2189 Menelaus 2490 

Maran Atha 650 Meni 2483 

Marcus Evangelista 1606 Mensa Propositionis 796 

Marci Evangelium 1607 Mens is 265 

Mardochaeus 2352 Mensurae, Pondera 1195 
Marduk (cfr. Merodach) 2223 Me叩門 2495 
Mare 1486 Mercatura, Merces 1636 
Mare Aeneum 2305 Mercenarius 2012 
Mare Mediterraneum 473 Mercurius (cfr. Hermes) 2502 
Mare Mortuum 525 Mere tr ix 656, 1685 司 1750

Maris Mortui Documenta 526 Mergulus 2629 

Mare Rubrum 1287 Meribbaal, Mifiboseth 2503 

Maresa 2209 M盯idies (cfr. Negeb) 13 

Mareth 2214 Marodach 2504 

Margarita 1243 Marodach Baladan 2508 

Mari 2190 Merom 2485 

Maria (Virgo, Mater Chr.) 2210 Merrha, Merra (cfr. Madian) 2484 

Maria (Myriam) 544 Mes 2193 

Marmor 60 Mesa 2486 

Martha 2212 Mesollam, Mesullam, Mosol/am 2498 

Martyr 2570, 1349 Mesopotamia 1093, 1290 

Masada 2224 Messias 2499 

Maspha, Masphat, Mesfe 548 Messianismus 2500 

Massa 2192 Metal/a 963 

Massa (Vu/. Tentatio) 2191 Metreta 1743 

Massebah 449 Mezuza 970 

Massorethae, Textus Massoreticus 2227 Micha 532 

Mater, Maternitas 427 Michaeas 536 

Matthan 2194 Michaeas Propheta 538 

Matthathias 2225, 2226 Michaeae Uber 539 

Mathusahel 2505 Michael (Michol) 537 

Mathusa旬， Mathusale 2506 Michael Angelus 2513 

Matrimonium 1683 Michas (Michus)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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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ol 537 Murus Coe釘， Murus Ficti/is, Kir-hares 637 
Midrash 549 Murus Cocti, Murus Fictil悶， Kir-heres 638 
Miletus 543 Mus 559 
Militia Caeli 198 Musca 2246 
Milium 432, 2005 Musi ca 1412 
Millenarismus 54 Mustela 2607 
Milvus 2310 Mustum (Vinum) 1599 

Minister, Ministerium, Mini.<lratio 2085 Mygale (Lycerta) 2427 
Miphiboseth (cfr. Meribbaal) 2507 Myndus, Mydus 908 
Miraculum 856, 1536 Myra (cfr. Lystra} 535 
Misach, Misac 2496 Myrica 2518 
Misahel 547 Myrrha 688 
Misericordia 85 Myrtus 968 
Mishna 546 Mysia 545 
Miss a 2512 Mvsterium 1541 
Mitylene 551 Mysterium Trinitatis 47 
Mna 534 Mythus 1539 
Mnason 268 
Moab, Moabitae 2346 

Modin 2343 N 
Mola, Lapides Mo/ares 2446 
Molada 2347 Naalol, Nehalal, Nalol 1563 
Moloch fφ Melchom) 2348 Naama 1548 
Mone/a 1782 Naaman, Neman, Noeman 1550 
Monarchia 647 Naamathites 1549 
Monotheismus 1633 Nabaioth (cfr. Nabathaei) 22 
Mons Congregationis seu Testamenti 1930 Nabal 1551 
Mons Dei 196 Nabathaei, Nabuthei 1552 
Mons Offensionis 1837 Nabonidus 1562 
Mons Olivarum 2437 Nabopolassar 1568 
Moph （，φ Memphi吵 2344 Nabuchodonosor 1472 
Moralis seu Ethica Doctrina 1424, 2549 Nabusezban, Nabusesban 29 

{cfr. Ethica Biblica) Nabuzardan 30 

Nachoκ Nahor 1555 
Morast缸， Morasthites 2353 Nadab 1553 
Morbus 1522 Nahasson, Naasson 1554 
More 2345 Nahum, Naum fφ Rehum) 1614 
Moria 2349 Nahum Propheta, Naum Propheta 1544 
Mo rs 524 Nahum Liber, Naum Liber 1545 
Moser, Mosera, Moseroth 2350 Nairn 1546 
Mosoch 2497 Naioth {cfr. Ramatha} 1556 
Mosollam 2498 Nanea 1557 
Moyses 1745 Naphath-dor, Nofeth (cfr. Dor) 480 
Mu lier 1684 Naphtha 14, 448 
Mu/us, Mula 2594 Narcissus 1566 
Mund us 493 Nardus 1473 
Mu nus 2546 Nathan 1547 
Muratori (cfr. Canon Murator.) 2342 Nathanael, Nathanahel 23, 1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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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han悶， Nathanias 24 Nix 18日4

Nathinaei, Nathinnei 2578 Na, No Amon (cfr. Thebes) 2458 

Nationum 1iαbu/a 364 Nob, Nobe 2459 

Nativitas 2255 Nobe 2463 

Natura 421, 578 Noc tu a 854 

Navigatio 1586 Nod (cf1γ Terra profugus) 2460 
Nazaraeus （，可﹔K Nazareth) 1561 Nodab 2464 

Nazarenus 1560 Noe 2461 

Nazareth 1559 Noemi 1558 

Neapo/iJ 19 Nohestan, Naasthan 26 

Nebahaz, Nebaaz 399 Nomen 469 

Nebo, Nabo 8, 9 Nomina Divina 卅 Dei叫 200 

Nebo Mons Noph (cfr. Memphis} 2462 

Nechao, Necho 10 Nophe 2465 

Necromantia 905 Nopheth, Nofeth I 569, 2466 

Negeb (cfr. Meridies) 13 Novum Testamentum 2054 

Nehemias, Neemia 20 Novus Annus 1638 
Nehemiae Uber (II Esdr.) 21 Nox 853 

Nemra 395 Nubes 1999 
Nemrim 396 Numenius 387 
Nemrod 403 Numeri Uber 254 

Nendi Ars 1571 Numerus 2381 
Neomeniae 2053 Numismata, Nummi (<fr. Pecunia) 1782 
H♀＇Phi (cfr. Nepthar) 14 Nunc Dimittis 611 
Nephthali, Nepthali 1564 Nuptiae(Matrimonium) 1683 
Nepthar (cfr. Naphtha) 14 Nutrix 768 
Nephthuim, Nepthuim 1565 Nux 1482 
Nephtoa, Nepthoa 25 Nymph as 2167 

Ner 11 

Neregel-Sereser 28 

Nereus I 5 。Nergel 27 

Neri 12 Obadia, Ohdia,Obdias, Obedia 1728 
Nerias 16 Oba/ (cfr.Ebal) 1717 
Nesib 17 Obed 1718 
Nesroch Neserach, Nesrach 404 Obededom 1733 
Netupha 18 Oho/us (cfr. Mensurae, Pondera, Pecunia) 1386 
Nicanor 400 Ochozias, Ohozias, Ahazias 1046 
Nicodemus 401 Odaia, Oduia, Odoia, Odevia 1223 
Nicolaitae 393 Oded 1719 
Nicolaus 392 Odia 1214 
Nicopolis 402 Odium 1196 
Niger (cf;r. Simon) 394 Odo/lam, Odul/am, Adu/am 1002 
Ni/us 390 Odovia, Oduia (Odaia) 1223 
Ninive 397 Offensionis Mons 1837 
Nippur 398 Og 1713 
Nisan 391 Oho/a et Oholiba, Oolla et Ooliba 1735 
Nitrum 2230 Olda, Holda 1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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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ea, Oliva 2435 Osee 1222 
Oleaster 1799 Osee Propheta 2389 

Ole悶， Olus 2403 Osee Liber 2390 

Oleum 921 Ossarium, Ossua1 ium 1608 
Olivarum Mons 2437 Ostracon, Ostraca 433 
Olon, Holon, Helon 1206 Othoniel, Othonihel 1731 
Olus, Olera 2403 Ovile 556 
Omnipotens 462 Ovis 554 
On (cfr. Hel油polis) 1581 Oza, Aza 1495 
Onager 1796 Ozia, Ozias 1500 
Onan 1714 Ozihel 1501 

Onanisn’us 1715 
Onesimus 1730 
Onesiphorus 1734 p 
Onias 1721 
Ono 1716 Paedagogus 1635, 1704 
Onocrotalus 2037 Pagani (cfr. Ethnicus, Gentilis) 1925 
Onomasticon 2106 Palaestina 236 
Onychinus Lapis 1289 Palaestinae Excavationes Archaeologicae 237 
Ophel (cfr. Coll時， Tenebrae) 1722 Palatium 1447 
Ophir 1723 Palimpsestus 1382 
Ophni, Ofni 1215, 1724 Palma 1838, 1902 
Opz戶c凹， Opus 71 Palmvra 876, 2021 
Oppa, Happha 1341 Pamphylia 1474 
Optimates 859 Panbabylonismus 528 
Or, Hor 1207 Panis 2536 
Oracula Sibyllina 1471 Panis Propositionis 797 
Ora cul叫做 Propitiatorium) 1538 Paphus 872 
Oratio, Orare 1245 Papyri Biblici 2089 
Oratio Dominica 195 Papyri Elephantine 186 
Oratio Manassue 2494 Papyrus 2243 
Ordo 1534 Parabola 269 
Ordinis Sacramentum 1534 Parabolae Novi Testament1 270 
fφ Sacerdotium, Sacramentum) Paraclitus 2590 

Paradisi叫 2383 
Oreb 1727 Paralipomenon Liber I et JI 2402 
Ori ens 911, 1741 Parallelism叫做 Poesis) 412 
Oriens (Regio) 521 Paralysis, Paralyticus 2614 
Orion 1203 Parasceve (cfr. Pascha) 2159 
Ornamentum 2309 Pa rd us I 594 
Ornan, Areuna 1725 Parentes 27日

Oronaim 1224 Parmenas 877 
Orpha 1726 Paro us悶， Parusia, Epiphania 464, 794 
Orthosias 1732 (cfr. Eschatolog叫

Oryx 1771 
Osa, Hosα （cfr. Hus叫hites) 1212 Part hi 881 
Osaias 代fr. lezonias) 1221 司 2215 Par/us 96 
Osculum 2456 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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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cha, Phase 2138 Petri Epistola I et II 615 

Passer 1810 Phacee 1640 

Passio Domini 1298 Phaceia 1654 

Passus Phadaia 1639 

Pastor 934 Phaleg, Faleg 1642 

Pastora/es Epistolae 935 Phanue/, Phanuhel 925, 1645 

Patara 875 Pharan 873 

Pater 277 Pharao 922 

Patientia 676 Phares 1651 

Patmos 874 Pharisaei 924 

Patriarchae 861 Phasga 285 

Patrobas 879 Phatures, Phathures, Phetros, Fatures, Fetros 880 

Paulus Sergius iφ Sergius Paul叫 590 Phelethaei, Phelet郎， Felethi (cfr. Cherethaei) 1643 

Paulus Apostolus 1108 Pherezaeus, Ferezeus 1652 

Pauper, Pauper/as 1781 Phethor 阱 Mesopotamia Syriae) 1653 

Pavus 211 Phigelus 1104 

Pax 851 Phihariroth, Phiahiroth 289 

Peccatum 2082 Philadelphia 1107 

Peccatum Originale 1426 Philemon 1945 

Pecunia (Nummi) 1782 Philemonem (Epistola ad) 1946 

Pelusium 1656, 2052 Philetus 1105 

Pentapolis 77 Philippi 1871 

Pentateuchus 1746, 78 Philippenses (Epistola ad) 1872 

Pentateuchus Samaritanus 2379 Philippus 1873 

Pentecoste 81 Philisthaeus, Philistinus 1655 

Penula 383, 605 Philo 1751 

Peor (cfr. Phogor) 1646 Philologus, Filologus 1106 

Pepo (Cucumis) 607 Philosophia 1441 

Peqod, Phacud (cfr. nobiles) 1641 Philosophia et S.Scriptura 2100 

Peraea 1650 Phinees, Finees 287 

Percussio Ozae 1658 Phison 283 

Pe rd ix 2606 Phithom, Phiton 284 

Peregrinus 1689 Phlegon, Flegon 415 

Pergamum 1657 Phoebe 2234 

Perge 1647 Phoenice 1938 

Perico pa 1230 Phoenic悶， Phoenices 1937 

Peripsema 852 Phogor (Peor, Baalphegor) 1646 

Periurium, Periurus (cfr. furore) 1928 Phrygia, Frigia 210 

Persae, Persia 927 Phu! 1885 

Persepolis 928 Phunon, Phinon 1886 

Perses, Perseus 1648 Phur, Phurim 1889 

Persis 1649 Phuth, Phut 1887 

Persona 33, 620 Phylacteria 2080 

Pes 2112 Pignus 892 

Pestis, Pestilentia 2396 Pietas Filia/is 657 

Petra 446, 2397 Pilatus Pontius 271 

Petra 735, 1644 Pim肘 912 

Petrus Simon 614 Piscari, Pisces 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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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scator 2173 Prochorus 86 
Pisidia 288 Proconsul 2521 
Pistaciae {cfr. Terebinthus) 2452 Procurator 2566 
Placenta 2251 Promissio 1452, 1780 

Plagae Aegyptiacae 1444 Propheta, Prophetia, Prophetismus 457 
Planetae 604 Propitiatio 2321 
Planities 411 Propitiatorium 2603 
P/ontae 1901 Proselytus 2543 
Platanu.1 2061 Prostitutio 2412 
Plumbum 2155 Protocanonici Libri 424 
Pluvia l 101 Proto-Evange/ium 1428 
Pluvia matutina 1205 Proto-Parentes 1429 
Poena 465 Proνerbium 2398 
Poenitentia 1926 Proverbiorum Liber 2398 
Poenitentiae Sacramentum 651 Providentia 202 
Poesis 2126 "Providentissimus Deus" 52 
Pol；叫dria 484 Provincia Romana 2564 
Polygamia 485 Psalmus 2101 
Polytheismus 483 Psalmorum Liber 2101 
Pontifex(cfr. Sacerdos) 62 Ptolemaeus 88 
Pontificia Commissio Biblica 2095 Ptolemais (cfr. Accho} 87, 979 
Pontus 420 Publicanus 1934 
Populus 2059 Publius 2306 
Porcius (cfr. F的tus﹜ 2308 Pudens 1888 
Pore us 做 Sus) 2468 Pullus Columbae 2553 
Porphyrio 442, 2612 Purgamentum (cfr. Peripsema) 2337 
Porrus 2115 Purgatorium 2067 
Porta 969 Purificatio, Purificationis Ritus 848 
Porta Aurea 962 Purpura l 765 
Porta Gregis 555 Puteoli 2307 
Porticus 757 Putiphar 1892 
Possessio, Possessor 621 Pygargus 2525 
Potus 2002 Pyrrhus 282 
Praecursor 1133 
Praeda 2430, 2545 
Praedestinatio 2156 Q 
Praedicatio 1192 
Praeexistentia Christi 458 Qab, Cab fφ Mensurae) 356 
Praeputium 331 Qir Moab (cfr. Murus cocti) 622 
Praetorium 2522 Qoheleth (cfr. Ecclesia.•tes) 1593 
Prandere, Prandium 1739, 1415 Quadrans 

Presbyter 965 Quartus 490 
Primatus Petri 92 Quercus 2438 
Primitiae 643 Quintus Memmius 907 
Primogenitus 964 Qumran, Manuscripta Qumran 723 
Principatus 1839 
Prinus (cfr. Schinus) 2385 
Prisca, Priscilla 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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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Remmon 2418 

Remmonphares 2426 

Rabba, Rabbath 2280 Rempham 2064 

Rab訓， Rabboni (cfr. Magister) 2281, 2286 Renes 1936 

Rab Mag, Rebmag 2293, 2493 Reptilia 933 

Rabsaces 59, 2295 Rescriptus Codex 1382 

Rabsaris, Rabsares 2294 Resen 1616 

Rabthabahim 2298, 2454 Residuum lsrahel 298 

f的ti. Magister Militum) Residui 2470 

Rachel, Rahel 2289 Resina 1418 

Ragau 2282, 1619 Resp ha 2425 

Rages 2287 Ressa 2419 

Raguhel 2288 Resurrectio Don’ini 294 

Rahab, Raab 1622, 2290 Resurrectio Mortuorum (Carnis) 527' 562, 1835 

Ram, Aram 2587 Reth ma 2424 

Rama 2283 Retributio 1829, 2409 

Ramatha 2296 Reu (cfr. Ragau) 1619 

Ramesses 2297 Revelatio 1634 

Ramoth Galaad 2300 Rex 1637 

Ranae 2407 Regum Uber I et II 466 

Raphael, Raphahel 1623 Rhamnus 1589 

RaphaelAngelus, Ra戶he/ Angelus 2291 Rhegium, Regium 1621 

Raphaim, Ra叭aim 1624 Rhode 1234 

Raphaim Va/Lis, Vallis Ra/aim 1625 Rhodus 1235 

Raphidim 1626 Riphath, Rifath 2423 

Raphon, Ra/on 22日4 Roboam 1629 

Ras in 1617 Rogel Fons 1237 

Ras Shamra (cfr. Ugarit) 2299 Rohob, Roob 1622 

Razias 2292 Roma (Reumah) 1628 

Raum 1618 Roma, Romani 2564 

Rebecca 2420 Romanos (Epistola ad) 2565 

Rebla 2421 Ros 1897 

Recem 1615 Rosa 939 

Rechab, Rechabitae 1620 Rosh, Ros 1236 

Rechoboth Rooboth 1630 Ruben 1627 

Rechoboth Ir 1631 Rufus 2416 

Reconciliatio 850 Ruma (cfr. Dimona, Duma} 2417 

Redemptio, Redemptor 1711 Ruta 1587 

Regina Coeli 193 Ruth 2444 

Regma 2285 Ruth Liber 2445 

Regn um D肘， Regnum Coelorum 191 

Regnum, Regalitas in lsrahel 297, 466 

Regulus 1369 s 
Rehoboth, Rooboth 1630 

Rehum, Reum, Rheum 1614 Saba 584‘ 943 
Religio 862 Saba ma 1465 
Reliquiae, Residuum lsrahel 298 Sabarim 949. 1468 
Remissio Peccatorum 2083 Sabatha 2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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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bbatum 499 Samgar 703 
Sabbati Iter 500 Samir 697 

Sabbaticus Annus 501 Samma, Semma 691 
Sa cc削 1364, 1779, 1825 Samathracia 2380 
Sacerdos 378 Samson 46 
Sacra Prostitutio 1543 Samuel, Samuhel 952, 2370 
Sacra Scriptura 2086 Samuhel Iudex et Propheta 2370 
Sacramentum 2103 Samuhelis liber I et II 2371 
Sacramentum Ordinis 1534 Sa mus 2358 
Sacramentum Poenitentiae 651 Sanaballat 1485 

Sacrificia Humana 34 Sanctus, Sanctitas, Sanctificare 1533 
Sacrificium 1757 Sane/us Israhel （•φ Deus) 190 
Sacrificium Elevationis 2526 Sanguis 601 
Sacrificium Odoramentorum 2583 Santhikos 1868 
Sacrif}cium Primitiarum 2528 Saphan 692 
Sacn戶口um pro delicto 2604 Sap hat 694 
Sam戶口um pro peccato 2600 Saphathia, Saphatia, Saf;'athia 956 
Sacrilegium, Sacrilegus 2530 Saphir 695 
Sacrum Convivium (cjr. Agape) 2044 Saphira, Saffira 2372 
Sadducaei 2363 Sap hon 332 
Sa doc 338 Sapientia 1893 
Saeculum 290 Sapientiae Uber 1895 
Sakkuth (cfr. Kew帥， Remphan) 2362 Sapientiales Libri 1894 
Sal 2618 Sapphirus 2550 
Salamis 2367 Sar間， Sarai 2359, 2375 
Solarium 2154 Saraa, Sarea, Saras 1528 
Salathiel, Salathihel 702 Saraia, Saraias, Seraia 593 
Sale 945 Sardes 2373 

Sa lebim, Sele bin, Sa labon i 696, 700 Sardius 756 
Salecha, Se/cha 2364 Sardanyλ 21 日1

Salem 2355 Sareda 1785 

Salicum Torrens 1229 Sarephta, Sarepta 349 

Salim 2357 Sargan II 2374 

Salinarum 均I/is 2619 Saran 690 

Salis Civitas 2620 Sarsachim Rabsares 2454 

Salix 1228可 2171 Sarthan, Sarthana 340 

Salmanassar 704 Sa rug 594 
Salmon, Sa/ma 23月6, 2365 司 2366 Sarvia 1786 
Salmona 348 Sassabasar, Sasabassar 957 
Salome 2368 Satan, Satanas (cfr. D肘mones﹜ 2360 
Salomon 2369 Saul 698, 2376 
Salphaad 1789 Save Val/is ， 均//is Regis 693 
Sa/tare, Sa/ratio 2240 Scabellum 2113 
Safi肘， Salνa tar 1200, 1709 Scandalum 1770. 1836 
Samaraim (cjr. Someron, Semeron) 373 Scarabaeus 439 
Samaria 2377 Scenofactoria Ars 1690 
Samaritan1 2378 Sceva 1877 
Sameron, Semaraim 1787 Schin山 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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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6 拉T文詞彙索引

Schisma 97' 1708 Sergius Paulus 590 
Seim其吭 Sciniphes, Ciniphes 1592 Sericum 223日

Scorpio, Scorpius 2404 Sermo Montanus 70 
Scriba 2079 Serpens 966, 1777 
Scribendi Ars 1480 Servire, Servi/us, Servus 386, 577 
Scriptura, Sacra Scriptura 2086 Servus fahveh (Domini) 51 
Scriptura Cuneiformis 2058 Sesac 376, 699 
Sculptile 2474 Sesach 953 
Scythae 847 Seth 947 
Scythopolis, Scytharum civitas (cfr. Bethsan) 377 Selim, Setthim 711 
Seah, Aratiuncula 262 可 583 Sen的 889 
Sebenia, Sebenias, Sebnia 955 Shadd.叫做 De叫 462 

Seboim 1784 Shamash 207 
Sec ta 2585 Shear,jashub (cfr. Iasub) 958 
Secundus 586 Shekel (cfr. Sic/帥， Mensurae) 841 
Sedecias 2179 Shekina 950 
Segor 407 Shem a 946 
Sehon, Sean 1458 Sheol (cfr. lnfern帥， Inferi) 842, 1801 
Seir 587 Siba 2174 
Se！α （cfr. Petra) 585 Si ban 1463 
Seleucia 589 Siceleg 2180 
Seleucus 588 Sicera 2439 
Selle, Sella 2176 Sichar 1466 
Se I/um 689 Sichem, Sychem 944 
Selmon 339 Sic/us {Shekel) 841 
Sem 1601 Sidon, Sidonia, Sidonii 2175 
Semei 368 Sidrach, Sedrac 701 
Semeia, Semeias 951 Sigillum, Signaculum, Annulus 467 
Semeron, Someron 373 Signum (Miraculum) 856, 1536 
Senatus Iudaeorum, Concilium, Svnedrium 94 Sihor Aegyp幻， Siar 370 
Senectus, Senex 558 Silas, Silvanus 1459 
Seniores 965 Siliquae 725 
Sennaar 374 Silo 367 
Sennacherib 1869 Siloe, Siloae 371 
Sensus S. Scripturae 2078 Silvanus (cfr. Silas) 1469 
Sepharad (Vu/. Bosphorus) 596 Simeon, Symeon 可72, 610 

Sepharvaim 597 Simiae 2069 
Sephet 591 Simi/itudo 2386 
Sephora, Seffora 375, 2178 Simon 369, 608 
Septem Sin Desertum 913, 2455 
Septem f台rba Domini in Cruce 1225 Sin 2455 
Septuagint a 6 Sina, Sinai 606, 1219 
Sepulchra Concupiscentiae 640 Sindon 2516 
Sepulchrum 2319 Sinim, Terra Austra/i 1461 
Sepulchrum Christi 1300 Si on 2068 
Sepultura 1445 Sirach (cfr. Ecclesiasticus) 1462 
Sequi Christum 2127 Sis 2177 
Seraph, Seraphim, Seraphin 592, 2045 Sisa, Siva (c介 Saraia, Seraias) 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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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6 拉T文詞彙索尋︱

Sisara 1467 Storat 2434 
Sivan (Vu/. Siban) 1463 Struthio 2478 
Smaragdus 2239 Stultitia, Stultus 2042, 2401 

Smvrna, Zmyrna 1878 Suffocatio 1762 

Sob a 1527 Salami tis 846 

Sobbochai 1464 Sulphur 1932 
Sobna 948 Sumer, Sumerii 自45

Soccoth, Socoth 2450 Summus Sacerdos 62 

Sochathbenath 2451 Sunam, Sunem 843 

Sodoma 1572 Sunamitis 843 
Sol 205. 264 Sur 844, 1737 ‘ 2447 
Somnium 2165 Sus 2468 
So pater 1573 Susa (cfr. Sara岫﹜ 593 
Sophar 408 Susa, Susan 2448 

Sophonias, Sofonia 1788 Susanna 2581 
Sophonias Propheta 1574 Svcomorus 1798 

Sophoniae Liber 1575 Svene 595 
Sorech 均I/is 717 Symbolum, Symbolismus 1942 
So rs 893 Synagoga 2056 
Sosipater 1576 Synedrium (cfr. Conciliam) 94 
Sosthenes 1577 Synopsis Evangelica 2233 
Sostratus 1578 Synoptica Qaaestio 2168 
Spa1tiatae, Spartiani 1876 Syntyche 914 
Spelunca dupli的s, Machphela 2219 Svracusa 1470 
Sp es 659 Syria, Syriani (cρA ram) 1135 
Spinae 1589 Syrtis 1134 
Spiritus, Spiritua/is 2236 
Spirtus Sanctus 2104 
"Spiritus Paraclitus ’, 496 T 
Stabulum 1604 

Stachvs 1881 Tabeel, Thabeel, Tabel 2017 
Stacie 2580 Tabernaculorum Festum 1692 
Stadium 1879 司 2139 Tabernaculum 1691, 2057 
Stannum 2472 Tabe1 nae Ires, Ties Tabernae 45 
Stater 1880 Tabitha, Tabita 2018 
Statera 194 Tabula Nationum 364 
Stationes Exodi 299 Tabula ta 1833 
Statua 451, 1694 Tadmor (cfr. Palmyra) 2028 
Ste/a 1537, 2074 Tafn肘， Taphnes 2030, 2034 
Stella 1203 Talentum 2019 
Stella Magornm 1203 Talitha Cami 2035 
Stellio (Lacerta } 2427 Talmud 2029 
Stephanus 1883 Ta/pa (Mastel叫 619, 2607 
Stephanus 1882 Tamarix (Myrica) 2518 
Stibium 1923 Tammuz 2022 
Stigmata 1504 Tanis 406. 2024 
Stipendium 1377 Tannin lcfr. Cet阻） 2016 
Stoicismus 1884 Taph恤， Thajfua, Taffua 2025 

1745 



索引 6 拉丁文詞彙索引

Targum 2031 Thecua, Thecue, Thecuath 1508, 1848 

Tarsus 2026 Thε＜glathphαlasar, Theglathfalassar 1866 
Tartarus 471 Thema (cfr. Terra austri) 1505, 1509 

Tebeth 209 Theman 1506 

Tell 2339 Themna Thamna 1861 

Temp/um 2065, 2107 Theodas 1514 

Temp us 1476 Theophania 197 

Tempus Pluviae 1102 Theophilus 2333 

Tenebrae 2006 Theraphim, /do/a 677, 1535 

Tentare, Tentαt叩 2125, 2256 Thersa 1853 

Tentatio Christi 1297 Thesbites 1857 

Terebinthi 均llis 105 Thessa/onica 1698 

Terebinthus 2452 Thessa/onicenses (Epist. I et II ad) 1699 

Terra 470 Thiras 1855 

Terra Sancta 2105 Thi.•be 1856 

Tertius 1510 Thogorma 518 

Tertullus 1515 Tho/a 513 

Testamenta XII Patriarcharum 44 Thomas 478 

Testamentum (Foedus) 2072 Thran us 2574 

Testamentum Vetus et Novum 2072 Thubal 1251 

Testamentum Le叫 569 Thummim (Vu/. Veritas) 1250 

Testimonium, Testis 718, 2570 Thus 770 

Tetrarcha 98 Thyatira 1859 

Tetrateuchus !c：汁 Pentateuchus) 381 Thyinum Lignum 2517 

Textus 2077 Tiberias 1858 

Textus Originalis 1427 Tiberius 1845 

Thabor 61 Tichon {Vu/. Domus Tichon} 1185, 1841 

Thadal 1846 Tigris 883 

Thaddaeus (cfr. Judas) 2142 Timon 1842 

Thahas (Vu!. Janthinus) 1488 Timotheus 674, 1851 

Thalassa 900 Timotheum (Epistola I et II ad) 675 

Thamar 2020 Ti tu I us 2558 

Thamna 1850 Titus 672 

Thamna Themna 1849 Titum (Epistola ad) 673 

Thamnatha 1860 Titus Manias 1863 

Thanathrnre 1864 Tab 512 

Thamnath Sa陀吼 Thamnathseraa 1865 Tobias、 Thobias 486, 487, 516 

Thenach, Thanach 2023 Tobiae Liber 488 

Thanathselo 2036 Tobit 515 

Thaphsa, Thapsa 1852 Topazi叫 1103 

Tharaca 1862 Topheth, Thofeth s 17 

Thare 1s11 Tora 514 

Tharsis 2032 Torcular 2169 

Tharthac 2033 Torrens Aegypti (crf Sihor Aegypti) 1443 

Tharthan 2027 Trachonitis 1516 

Thau 40 Traditio 20L; 

Thebes (cfr. No} 882, 1507' 2458 Trans戶guratio 2610 

Thebni 1844 Transflumen 9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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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6 拉丁文詞彙索引

Transiordania 1258 Us (cfr. Hus) 454 
Transitus 2138 [!sura 645 
Transmigratio 456, 1239, l 761 Uter 445 

Tres Tabernae 45 Uzal 1499 
Tribus 41, 259 Uzi a f可﹔t Azarias, Ozias) 1500 
Tribus Levi 568 
Tributum l 933 

1月ributum Templi 2066 v 
Trinitas (Mysterium Ssmae Trinitatis) 47 

Tripolis 1519 均cca Rufa 426, l 288 
Triticum (cjr. Frumentum) 67 Vagao, Bagao 22 l 
升。as 1513 Val/is 68 
Trogilium 1520 Val/is Arundineti 358 
Trogl。你tote, Trogoditae, Socciitae 2449 均llis Salinorum 2的 19

Trophimus 1521 他I/is Sorech 717 
Tryphaena, Tnfena 1517 均nitas， 均nus 1774 
Tryphon 1s12 Vasthi 434 
Tryphosa, Tr1fosa 1s18 均ticinatio, Vaticinari 2157 
Tuba/coin, T}1uba/cain 1252 Velum 972, l 384, 1693 
Turris 2015 Venatio, Venator 416, 2544 
Turris Babel 218 Venenum 916 
Turtur 1870 Ventus 1413 
Tychicu1 1847 Venus (cfr. Atargatis) 1095, 1087, 1069 
Tympanum 2160 Ver』a Decem Foederis (cfr. Decalogus) 37 
Typus, Typologia Biblica 2158 Verbum (Logos} 721 
Tyrannus 1854 Veritas 1525 
Tvn的 405, 1843 Versiones Antiquae S. Scripturae 2091 

Versiones Latinae S. Scripturae 904 

Versiones S. Scripturae 2088 u Versiones Sinicae 75 

Versiones Syriacae l 136 
Ucoca, Hucuca 1347 Vespertilio 2406 
Ugarit 1502 Vestiment肘，1, Vestis 605 
[! lai 1493 Via 2137 
[!lam 1492 Via Eλploratorum l 035 
Ulm us 2063 Victima 2575 
Unctio , [! nguentum l 811 Vidua 2166 
Cnctio Infirmorum (Sacramentum Unctionis) 1523 Vigilia 855 
Unicornis {cfr. Rinoceros) l 794 Vindemia 519 
Upupa, Opupa 2541 Vindex, Vindicta 1827 
[Jr Chaldaeo1 um 1494 Vinea 2119 
Urbanus 649 Vinum 1599 
Urbs 1446 Virga 1900 

u”血S 1496 Virginitas, Virgo 1372. 1935 
Urihel 1497 Virtus 2322 
Urim (c斤 Thummim， 的＇＇· Doctrina) 1503 Viscera 80 
[!rsus 938, 2181 Visio l 532 
的uk (cfr. Arach) 149日 Vita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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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6 拉了文詞彙索引

Vi tis 2118 Zebu/ 1121 
的trum 1242 Zechri 2315 
Vitulus 279 le/oles 2394 
Vitulus Aureus 961 Zelotypiae Lex 2124 
的catio, Vocare 365 Zelpha 2314 
Voluntas 2046 Zenas 1116 
Vo tum 2254 Zephrana 2317 

Vulgα ta Latina 903 Zeus (cfr. Javis, Jupiter) 1128 

Vulpes 936 Zia 2311 

Vultur 1602 Ziph 2312 
liza 2313, 336 

Zizania 1773. 2076 x loan (cfr.Tanis} 406 

Zoheleth Lapis 409 

Xanthicus (Santhikos) 1868 Zar (cfr. Tyrus) 405 

Xerxei 2527 Zomzommim (cjr. Zuzim) 354 

Zorobabel 1132 

Zuzim 354, 1769 

z 
Zabad 341 
Zabadaei, Zabade1 342 
la bad悶， Zabadias (Zebadias) mo 
Zabbai 337 

lab di 347 
Zabdiel, Zabdihel 350 
Zabina 1119 
Zabud 343 
Zabu/on 1122 

Zacchaeus, Zaccheus 334, 345 

Zacchai 333 
Zaccharias 1131 

Zaccharias Propheta 351 

Zacchariae Liber 352 

Zacchuκ Zecchur 344, 1124 

Zambri, Zamri 2316 
Zanoe, Zana, Azanoe 346 
Zara, Zare 1125 
Zared Torrens 1126 

la res 1127 
Zathan, Zetham 1117 
Zavan, Zevan 335 
Zaza (c戶 Ziza) 336, 2313 

Zeb 1123 

Zabadias 1130 

Zebedaeus 2135 

Zebee 1118 
Zebida, Zebu da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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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聖經版本

1. 波瑪紙草紙（三世紀）

之．梵蒂岡手抄卷（四世紀）

1757 



初期聖經版本

3. 新約 希臘拉丁對照本（1515)

4. 魯汶聖經（1547)

1758 



用叭叭卜

（葛川同）級州州耐心。咀您曾 卜前的

呼叫田有眾 側向可hE



中文聖經譯本

1760 

6. 大秦素教流行碑

唐代建中二年（公元 781 年）立碑 。 碑

文記載景教教士阿羅本將新舊約聖經

帶到長安，並從事翻譯聖經的工作 。



中文聖經譯本

7. 天主降生言行紀略（丈儒略神父著） (1635) 

8. 天主降生聖經宜解（陽王丹諾神父編著） (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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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天主教巴設聖經譯本（ 1月0)

10. 馬禮遜譯本 (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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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聖經譯本

12. 救世主聖書在六（1836)

11. 呂振中譯祈約初稿（1946），四史聖經譯註（1946）及救世福音（1949）。

1763 



古埃及

13. 默乃弗大碑喝 。 Tedd Bolen 

1764 



古埃及

14. 山谷神殿 ©T吋d Bolen 

。 Todd B叫叩

1765 



古埃及

16. 樂蜀 的神殿 。 Todd Holen 

1 7. 在法郎圈坦卡門墓發現的涼鞋 。 1叫d Holen 

1766 



古埃及

18. 位是令西乃山腳的聖加大利肋隱f學院 。 l'odd Bolen 

19. 西乃 曠野 © l 0<ld Bo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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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波斯

20. 波斯波里 ： 達理阿墓和薛西斯墓

1768 



古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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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肋亞

28. 加里肋亞海的日落景色 。 ＇］＇吋d Bolen 

29. 貝特賽達 。 Todd Bo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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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肋亞

30 . 苛辣區因．會堂 ©'I、odd Bolen 

31. J月格達拉
。 I odd Bui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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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肋亞

32. 葛 法翁：會堂 ©'I。odd Bo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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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瑪黎雅

34. 革黎斤山與厄巴耳山 ©Todd B叫en

3 3. 往被互有黎雅的道路 © Tc叫d Bolen 

1775 



撒I再黎雅

36. 史羅 。 Tedd llokn 

37 . 舍根 ： 見詮石（蘇 24:26-27) © Todd Bo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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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大

到．乃革布曠野 。Todd Bolen 

39. 猶大曠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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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西大

40. 革則爾 ： 古城門 © Todd Bolen 

4 1. 阿雅隆谷的景色 © Todd Bolen 

1778 



猶大

42 . 拉基士：古城門遺址 © Todd Bolen 

的特辣： 三松墓
© T吋d llo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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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時代的日常生活

48. 磨石 。 一身U司驢A牛來拉If石 。 麥子就是以這方法磨成麵粉 。 窮人貝1J須 自行拉動 。

1781 



新約時代的 日 常生活

的梅瑟講座， 在苛辣臣因（加里肋亞）一座古代會堂發現。 2月 23

章提及家徵訓導權威的講座 。

50. 油罐與煮食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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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時代的日常生活

51. 典型的室內廚房，包括7位罐、篩、鍋 、勻 。

5 2 . 煮熟的食物保存在爐上有蓋的碟子裡，以防老鼠和貓 。

1783 



耶路撒冷

53. 耶F各撒冷模型（耳F路撒冷聖地j商店） 。 Todd BυJen 

54. 耶穌時代的聖殿

1784 



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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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J；各j散冷

57 . 城牆與城門外的哥耳哥達 。Todd Bolen 

58. 撒羅滿廊與安多尼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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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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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祿傳教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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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呆不車傳教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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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祿傳教行程

1790 



保祿傳教行程

71. 特洛阿：古代澡堂
。Ted d Be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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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祿傳教J于手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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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祿傳教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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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祿傳教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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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示錄的4三個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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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示錄的七個教會

84. 非拉德非雅 ： 在古城發拔的殘片 © Tedd Uolen 

85. 勞狄刻雅 ： 古城牆
。Todd Bo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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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示錄的七個教會

86. 才是雅才是辣：聖若望堂遺址 。’I odd Bolen 

87 . 撒爾德 ： 阿爾特米神殿 © I耐d Bo 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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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中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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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中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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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中的植物

94 . 杏樹

1800 



聖經中的植物

95. 春天的野花

96. 皂芙樹 ©Todd Bo！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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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中的動物

97. 野山羊 。 Tedd Bolen 

98. 羚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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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經中的動物

99. 岩 3里 。 Todd Bolen 

100. 敘利亞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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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中的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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